
唐会要 

 1

《唐會要》100卷 

 

宋 王溥 

唐會要  目錄 

   
卷一  

帝號上 

卷二  

帝號下 雜錄 追諡皇帝 雜錄 

卷三  

皇后 雜錄 內職 雜錄 出宮人 

卷四  

儲君 雜錄 追諡太子 雜錄 皇太孫 

卷五  

諸王 雜錄 

卷六  

公主 雜錄 和蕃公主 雜錄 

卷七補  

封禪 

卷八補  

郊議 

卷九上補  

雜郊議上 

卷九下補  

雜郊議下 

卷十上補  

親拜郊 親迎氣 雜錄 後土社稷 

卷十下補  

藉田 藉田東郊儀 九宮壇 皇后親蠶 

卷十一  

明堂制度 

卷十二  

饗明堂議 廟制度 

卷十三  

親饗廟 禘祫上 

卷十四  

禘祫下 獻俘 

卷十五  

廟議上 

卷十六  



唐会要 

 2

廟議下 

卷十七  

祭器議 廟災變 緣廟裁制上 

卷十八  

緣廟裁制下 配享功臣 雜錄 

卷十九  

廟隸名額 孝敬皇帝廟 讓皇帝廟 儀坤廟 諸太子廟 公主廟 百官家廟 

卷二十  

陵議 親謁陵 公卿巡陵 

卷二十一  

緣陵禮物 諸僭號陵 皇后諸陵議 陪陵名位 諸陵雜錄 

卷二十二  

社稷 祀風師雨師雷師及壽星等 嶽瀆 前代帝王 龍池壇 

卷二十三  

武成王廟 寒食拜埽 緣祀裁制 牲牢 忌日 諱 

卷二十四  

受朝賀 諸侯入朝 二王三恪 朔望朝參常朝日附 廊下食 

卷二十五  

輟朝 雜錄 百官奏事 親王及朝臣行立位 文武百官朝謁班序 

卷二十六  

冊讓 舉人自代 讀時令 命婦朝皇后應儀制附 皇太子冠 皇太子加元服 皇太子見三師禮 皇
太子不許與諸王及公主抗禮 鄉飲酒 大射 講武 牋表例 待制官 侍讀 

卷二十七  

行幸 

卷二十八  

蒐狩 祥瑞上 

卷二十九  

祥瑞下 追賞 節日 

卷三十  

大內 宏義宮 通義宮 慶善宮 太和宮 洛陽宮 大明宮 玉華宮 九成宮 奉天宮 三陽宮興泰
宮附 興慶宮 華清宮 諸宮 雜記 

卷三十一  

輿服上  

裘冕 章服品第 內外官章服 雜錄 冠 巾子 魚袋 

卷三十二  

輿服下  

笏 異文袍 輅車 乘車雜記 羃  ? 戟 

雅樂上 

卷三十三  

雅樂下 太常樂章 凱樂 讌樂 清樂 散樂 破陳樂 慶善樂 諸樂 四夷樂  

東夷二國樂 南蠻諸國樂 西戎五國樂 北狄三國樂 

卷三十四  

論樂 雜錄 

卷三十五  



唐会要 

 3

學校 褒崇先聖先師已下附 釋奠 經籍 書法 

卷三十六  

修撰 氏族 蕃夷請經史 附學讀書 

卷三十七  

五禮篇目 禮儀使 服紀上 

卷三十八  

服紀下 奪情 葬 辰日 雜記 

卷三十九  

定格令 議刑輕重 

卷四十  

君上慎恤 臣下守法 定贓估 論赦宥 

卷四十一  

斷屠釣 左降官及流人 酷吏 雜記 

卷四十二  

歷 渾儀圖 測景 地震 日蝕 月蝕 

卷四十三  

彗孛 五星臨犯 星聚 流星 山摧石隕 水災上 

卷四十四  

水災下 火 木冰 螟蜮 雜災變 太史局 雜錄 

卷四十五  

功臣 

卷四十六  

前代功臣 封建 封建雜錄上 

卷四十七  

封建雜錄下 封諸嶽瀆 議釋教上 

卷四十八  

議釋教下 寺 

卷四十九  

像 僧道立位 僧尼所隸 雜錄 燃燈 病坊 僧籍 大秦寺 摩尼寺 

卷五十  

尊崇道教 觀 雜記 

卷五十一  

官號上  

侍中 中書令 名稱 識量上 

卷五十二  

官號中  

識量下 忠諫 

卷五十三  

官號下  

舉賢 委任 崇獎 雜錄 

卷五十四  

省號上  

門下省 中書省 門下侍郎 中書侍郎 左右散騎常侍 給事中 

卷五十五  



唐会要 

 4

省號下  

中書舍人 諫議大夫 匭 

卷五十六  

起居郎起居舍人 左右補闕拾遺 符寶郎 

卷五十七  

翰林院 尚書省諸司上  

尚書省 尚書省分行次第 尚書令 左右僕射 

卷五十八  

尚書省諸司中  

左右丞 左右司郎中 左右司員外郎 吏部尚書 吏部侍郎 吏部郎中 吏部員外郎 司封郎中 

司封員外郎 司勳郎中 司勳員外郎 考功郎中 考功員外郎 戶部尚書 戶部侍郎 

卷五十九  

尚書省諸司下  

度支使 別官判度支 戶部郎中 戶部員外郎 度支郎中 度支員外郎 金部郎中 金部員外郎  

倉部郎中 倉部員外郎 鑄錢使 延資庫使 出納使 禮部尚書 禮部侍郎 禮部郎中 禮部員外
郎 太廟齋郎 祠部郎中 祠部員外郎 膳部郎中 膳部員外郎 主客郎中 主客員外郎 祠祭使 

兵部尚書 兵部侍郎 兵部郎中 兵部員外郎 職方郎中 職方員外郎 駕部郎中 駕部員外郎  

庫部郎中 庫部員外郎 刑部尚書 刑部侍郎 刑部郎中 刑部員外郎 都官郎中 都官員外郎  

比部郎中 比部員外郎 司部郎中 司部員外郎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工部郎中 工部員外郎  

屯田郎中 屯田員外郎 長春宮使 虞部郎中 虞部員外郎 水部郎中 水部員外郎 

卷六十  

禦史臺上  

禦史臺 東都留臺 禦史大夫 禦史中丞 侍禦史 殿中侍禦史 監察禦史 

卷六十一  

禦史臺中  

館驛使 彈劾 

卷六十二  

禦史臺下  

諫諍 推事 出使 知班 雜錄 

卷六十三  

史館上  

史館移置 諸司應送史館事例 修前代史 修國史 在外修史 修史官 史館雜錄上 

卷六十四  

史館下  

史館雜錄下 宏文館 文學館 崇文館 集賢院 崇元館 

卷六十五  

祕書省 殿中省 閑? 使 內侍省 太常寺 光祿寺 衛尉寺 宗正寺 

卷六十六  

太僕寺 群牧使 大理寺 鴻臚寺 司農寺 木炭使 太府寺 少府監 將作監 國子監 東都國子
監 廣文館 軍器監 西京軍器庫 都水監 宮苑監 西京苑總監 

卷六十七  

東宮官 詹事府 左春坊 右春坊 家令寺 率更令 太子僕寺 王府官 致仕官 員外官 試及邪
濫官 伎術官 留守 京兆尹 

卷六十八  



唐会要 

 5

河南尹 諸府尹 都督府 刺史上 

卷六十九  

刺史下 都督刺史已下雜錄 別駕 判司 縣令 丞簿尉 州府及縣加減官 

卷七十  

量戶口定州縣等第例 州縣分望道  

關內道 河南道 河東道 河北道 山南道 隴右道 淮南道 江南道 劍南道 嶺南道 

州縣改置上  

關內道 河南道 河東道 

卷七十一  

州縣改置下  

河北道 山南道 隴右道 淮南道 江南道 劍南道 嶺南道 

十二衛 東宮諸衛 

卷七十二  

京城諸軍  

羽林軍 神策軍 

府兵 軍雜錄 馬 諸監馬印 諸蕃馬印 

卷七十三  

單於都護府 三受降城 安北都護府 靈州都督府 安東都護府 營州都督府 安南都護府 安西
都護府 姚州都督府 雜錄 

卷七十四  

選部上  

論選事 掌選善惡 吏曹條例 

卷七十五  

選部下  

選限 藻鑑非因銓選藻鑑附 雜處置 東都選 南選 附甲 冬集 

貢舉上  

明經所集業附 帖經條例 

卷七十六  

貢舉中  

進士 緣舉雜錄 制科舉 孝廉舉 開元禮舉 三禮舉 三傳三史附 童子 明法 

卷七十七  

貢舉下  

科目雜錄 宏文崇文生舉 崇元生道舉附 論經義 

諸使上  

觀風俗使 巡察按察巡撫等使 

卷七十八  

諸使中  

黜陟使 採訪處置使 五坊宮苑使 皇城使 元帥 都統 節度使每使管內軍附 親王遙領節度使 

宰相遙領節度使 諸使雜錄上奏薦附 

卷七十九  

諸使下  

諸使雜錄下 

諡法上 

卷八十  



唐会要 

 6

諡法下 複字諡 朝臣複諡 雜錄 

卷八十一  

勳 階 用廕 考上 

卷八十二  

考下 冬薦 甲庫 當直 休假 醫術 

卷八十三  

嫁娶 租稅上 

卷八十四  

租稅下 雜稅 租庸使 兩稅使 戶口數 雜錄 移戶 

卷八十五  

團貌 雜錄 定戶等第 戶口使 籍帳 逃戶 

卷八十六  

奴婢 道路 街巷 橋梁 關市 市 城郭 

卷八十七  

轉運鹽鐵總敘 漕運 轉運使 河南水陸運使 陝州水陸運使 

卷八十八  

鹽鐵 榷酤 鹽池使 鹽鐵使 倉及常平倉 雜錄 

卷八十九  

疏鑿利人 磑碾 泉貨 

卷九十  

閉糴 和糴 食實封數 緣封雜記 內外官祿 

卷九十一  

內外官料錢上 

卷九十二  

內外官料錢下 內外官職田 

卷九十三  

諸司諸色本錢上 諸司諸色本錢下 

卷九十四  

北突厥 西突厥 沙陀突厥 吐穀渾 

卷九十五  

高昌 高句麗 百濟 新羅 

卷九十六  

契丹 奚 室韋 靺鞨 渤海 鐵勒 薛延陀 

卷九十七  

吐蕃 

卷九十八  

迴紇 西爨 昆彌國 林邑國 真臘國 白狗羌 曹國 殊柰國 拔野古國 霫?國 黨項羌 

卷九十九  

東謝蠻 西趙蠻 牂牁蠻 南平蠻 南詔蠻 東女國 婆利國 倭國 大羊同國 烏羅渾國 女國 石
國 吐火羅國 曇陵國 康國 盤盤國 朱俱婆國 甘棠國 罽賓國 流鬼國 史國 拂菻國 烏萇國 

耨陀洹國 

卷一百  

瑟匿國 悉立國 求拔國 俱蘭國 骨利幹國 訶陵國 婆登國 波斯國 都播國 結骨國 天竺國 

葛邏祿國 泥婆羅國 大食國 火辭彌國 駮馬國 金利毗迦國 多摩萇國 蝦夷國 哥羅舍分國 



唐会要 

 7

日本國 師子國 多蔑國 多福國 耽羅國 拘蔞蜜國 驃國 占卑國 雜錄 歸降官位  唐會要 

 

唐會要卷一 

 宋王溥撰 

  帝號上 

獻祖宣皇帝諱熙。涼武昭王暠曾孫。嗣涼王歆孫。宏農太守重耳之子也。武德元
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為宣簡公。鹹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
葬建初陵。在趙州昭慶縣界。儀鳳二年五月一日追封為建昌陵。開元二十八年七
月十八日。詔改為建初陵。 

懿祖光皇帝諱天賜。宣皇帝長子。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懿王。鹹亨五年
八月十五日。追尊光皇帝。廟號懿祖。葬啟運陵。在趙州昭慶縣界。儀鳳二年三
月一日。追封為延光陵。開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詔改為啟運陵。 

太祖景皇帝諱虎。光皇帝第二子。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景皇帝。廟號太
祖。葬永康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 

世祖元皇帝諱昺。景皇帝第二子。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元皇帝。廟號世
祖。葬興寧陵。在京兆府鹹陽縣界。 

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諱淵。元皇帝第四子。母曰元貞皇后獨孤氏。隋義寧二
年五月二十日。受禪於太極殿。年五十三。武德九年八月八日。傳位。稱太上皇。
貞觀九年五月六日崩于大安宮垂拱前殿。年七十。其年十月庚寅。葬獻陵。在京
兆府三原縣界。諡曰大武皇帝。廟號高祖。哀冊文。祕書監虞世南撰。諡冊文。
闕。諡議。闕。鹹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尊高祖神堯皇帝。天寶八載六月十五日。
加尊高祖神堯大聖皇帝。十三載二月九日。加尊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年號
一。盡武德九年。 

宰相十六人。秦王。裴寂。劉文靜。蕭瑀。竇威。竇抗。陳叔達。楊恭仁。封德
彜。裴矩。高士廉。齊王元吉。宇文士及。長孫無忌。杜如晦。房元齡。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諱世民。高祖第二子。母曰太穆順聖皇后竇氏。隋開皇
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別館。武德元年六月一日。封秦王。九年六月七日。
冊為皇太子。八月九日。即位於東宮顯德殿。年二十九。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二十
六日。崩於翠微宮含風殿。年五十二。其年八月庚寅。葬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
界。諡曰文皇帝。廟號太宗。哀冊文。中書令褚遂良撰。諡冊文。闕。諡議。闕。
鹹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尊太宗文武聖皇帝。天寶八載六月十五日。加尊太宗文
武大聖皇帝。十三載二月九日。加尊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年號一。貞觀二
十三年。 



唐会要 

 8

宰相二十九人。裴寂。蕭瑀。陳叔達。李靖。封德彜。宇文士及。長孫無忌。杜
如晦。房元齡。高士廉。溫彥博。岑文本。魏徵。侯君集。楊師道。戴冑。劉洎。
李世勣。張亮。馬周。褚遂良。崔仁師。楊宏禮。王珪。杜淹。楊恭仁。許敬宗。
高季輔。張行成。 

高宗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諱治。太宗第九子。母曰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貞觀二
年六月十三日。生於東宮麗正殿。五年。封晉王。十七年四月七日。冊為皇太子。
二十三年六月一日。即位。年二十二。鹹亨五年八月十五日。稱天皇。宏道元年
十二月四日。崩於東都貞觀殿。年五十六。文明元年八月庚寅。葬乾陵。在京兆
府奉天縣界。諡曰天皇大帝。廟號高宗。哀冊文。天後武氏撰。諡冊文。闕。諡
議。闕。天寶八載六月十五日。追尊高宗天皇大聖皇帝。十三載二月六日。加尊
高宗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年號十五。永徽七年正月七日。改為顯慶。顯慶六年
二月三十日。改為龍朔。龍朔四年正月一日。改為麟德。麟德三年正月五日。改
為乾封。乾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改為總章。總章三年三月十八日。改為鹹亨。
鹹亨五年八月十五日。改為上元。上元三年十一月三日。改為儀鳳。儀鳳三年四
月二十二日。敕改來年正月一日為通乾元年。十二月十日敕停不行。四年六月十
五日。改為調露。調露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改為永隆。永隆二年十月六日。改為
開耀。開耀二年二月十三日。改為永淳。永淳二年十二月四日。改為宏道元年。 

宰相四十七人。長孫無忌。褚遂良。於志寧。張行成。高季輔。李世勣。柳奭。
宇文節。韓瑗。來濟。崔敦禮。李義府。許敬宗。杜正倫。辛茂將。任雅相。盧
承慶。許圉師。上官儀。劉祥道。竇德元。樂彥瑋。孫處約。薑恪。陸敦信。戴
至德。劉仁軌。楊武。李安期。張文瓘。趙仁本。閻立本。李敬元。郝處俊。來
恆。薛元超。李義琰。高智周。張大安。裴炎。王德真。崔知溫。郭待舉。岑長
倩。郭正一。魏元同。劉齊賢。 

中宗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諱顯。高宗第七子。母曰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顯慶元年
十一月五日生。二年二月二日。封周王。儀鳳二年十月三日。徙封英王。改名哲。
永隆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冊為皇太子。宏道元年十二月六日。即位。年二十八。
嗣聖元年二月六日。改為廬陵郡王。房州安置。聖歷元年六月。遣職方員外郎徐
彥伯迎于房州。聖歷元年九月十五日。冊為皇太子。依舊名顯。二年臘月二十五
日。賜姓武氏。神龍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即位於通天宮端扆殿。年五十。二月五
日。國號依舊稱大唐。十一月。上尊號應天皇帝。三年八月三日。加尊號應天神
龍皇帝。景龍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崩於神龍殿。年五十五。景雲元年十一月己酉。
葬定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諡曰孝和皇帝。廟號中宗。哀冊文。工部侍郎徐彥
伯撰。諡冊文。闕。諡議。闕。天寶八載六月。追尊中宗孝和大聖皇帝。十三載
二月。加尊中宗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年號三。神龍三年九月。改為景龍。景龍
四年六月四日。改為唐隆元年。 

宰相三十八人。劉景先。岑長倩。郭待舉。韋宏敏。安國相王。姚元之。韋安石。
唐休璟。崔元暐。楊再思。張柬之。房融。韋承慶。袁恕己。桓彥範。敬暉。武
三思。祝欽明。魏元忠。李懷遠。豆盧欽望。韋巨源。李嶠。於惟謙。蘇瑰。宗
楚客。蕭至忠。紀處訥。張仁亶。韋嗣立。崔湜。趙彥昭。韋溫。鄭愔。張錫。
裴談。岑羲。張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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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諱旦。高宗第八子。母曰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龍朔二年
六月一日。生於蓬萊宮含涼殿。十一月十八日。封殷王。乾封元年七月。徙封豫
王。總章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徙封冀王。初名旭輪。改名輪。上元三年正月。徙
封相王。永隆二年。又改封豫王。改名旦。嗣聖元年二月七日。即位。年二十二。
太后臨朝。天授元年九月。降為皇嗣。仍名輪。聖歷元年。封相王。又名旦。神
龍二年正月六日。立為皇太弟。辭不就。二月十四日。改封安國相王。唐隆元年
六月二十四日。即位於承天門樓。年四十九。延和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傳位。開
元四年五月二十日。崩於百福殿。年五十五。其年十月庚午。葬橋陵。在京兆府
奉先縣界。諡曰大聖元真皇帝。廟號睿宗。哀冊文。紫微侍郎蘇頲撰。諡冊文。
闕。諡議。闕。天寶八載六月。追尊睿宗元真大聖皇帝。十二載二月。加尊睿宗
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年號三。景雲二年正月十九日。改為太極。太極元年五月。
改為延和元年。 

宰相二十五人。平王。李嶠。蕭至忠。張仁亶。韋嗣立。趙彥昭。韋安石。蘇瑰。
唐休璟。裴談。張錫。岑羲。崔湜。劉幽求。鍾紹京。李日知。薛稷。姚元之。
崔日用。宋璟。郭元振。張說。竇懷貞。魏知古。陸象先。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母曰昭成順聖皇后竇氏。垂拱元
年八月五日。生於東宮之別殿。以其日為千秋節。後改為天長節。三年閏正月二
日。封楚王。長壽二年十二月。降封為臨淄郡王。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一日。進封
為平王。七月二十六日。冊為皇太子。延和元年七月五日。即位。年二十八。先
天二年十一月。上尊號開元神武皇帝。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七日。加尊號開元聖文
神武皇帝。天寶元載二月十一日。又加尊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七載五月十
三日。又加尊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八載閏六月五日。又加尊號開元天
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十二載十二月七日。又加尊號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
孝德證道皇帝。至德元載七月十二日。傳位。冊為太上皇帝。乾元元年正月五日。
加尊號太上至道聖皇天帝。元年建巳月五日。崩於神龍殿。年七十八。廣德元年
三月辛酉。葬泰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諡曰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廟號元宗。
哀冊文。左散騎常侍王縉撰。諡冊文。闕。諡議。闕。年號三。先天二年十一月
一日。改為開元。開元三十年正月一日。改為天寶。天寶十五載八月十五日。傳
位。 

宰相三十四人。劉幽求。韋安石。魏知古。崔湜。陸象先。竇懷貞。岑羲。蕭至
忠。郭元振。張說。姚元之。盧懷慎。源乾曜。宋璟。蘇頲。張嘉貞。王晙。李
元紘。杜暹。蕭嵩。宇文融。裴光庭。韓休。裴耀卿。張九齡。李林甫。牛仙客。
李適之。陳希烈。楊國忠。韋見素。崔圓。房琯。崔渙。 

使相八人。源乾曜。張說。王晙。張嘉貞。王琚。杜暹。蕭嵩。哥舒翰。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諱亨。元宗第三子。母曰元獻皇后楊氏。景雲三年
九月三日。生於東宮之別殿。以其日為天平地成節。初名嗣昇。先天元年九月封
陝王。開元十五年三月徙封忠王。改名浚。二十三年七月。改名璵。二十六年六
月三日。冊為皇太子。改名紹。天寶三載。又改名亨。十五載七月十二日。即位
于靈武郡。年四十六。至德三載正月五日。上尊號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乾元
二年正月一日。加尊號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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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等尊號。惟稱皇帝。寶應元年四月十八日。崩於長生殿。
年五十二。寶應二年三月庚午。葬於建陵。在京兆府醴泉縣界。謚文明武德大聖
大宣孝皇帝。廟號肅宗。哀冊文。兵部侍郎裴士淹撰。諡冊文。闕。諡議。闕。
年號五。至德三載三月五日。改為乾元。乾元三年閏四月九日。改為上元。上元
二年九月二日。改為元年。以今年十一月建子為歲首。以鬥所建辰為名。至建巳
月。改元寶應。後以正月為歲首。建巳月仍為四月。 

宰相十六人。韋見素。崔圓。房琯。裴冕。崔渙。李麟。苗晉卿。張鎬。王璵。
呂諲。李峴。第五琦。李揆。蕭華。裴遵慶。元載。 

使相八人。裴冕。郭子儀。李光弼。崔渙。崔圓。張鎬。王璵。呂諲。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諱豫。肅宗長子。母曰章敬皇后吳氏。開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
日。生於東都上陽宮之別殿。以其日為天興節。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封廣平郡
王。名俶。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進封楚王。乾元元年三月。改封成王。五月
十九日。冊為皇太子。十月五日。改名豫。寶應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即位。年三
十七。二年七月七日。上尊號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大歷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崩
於紫宸之內殿。年五十四。其年十月己酉。葬元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諡曰睿
文孝武皇帝。廟號代宗。哀冊文。中書侍郎崔佑甫撰。諡冊文。闕。諡議。闕。
年號三。寶應二年七月二十日。改為廣德。廣德三年正月一日。改為永泰。永泰
二年十月十二日。改為大歷。 

宰相十二人。雍王適。苗晉卿。裴遵慶。元載。李輔國。劉晏。李峴。王縉。杜
鴻漸。裴冕。楊綰。常袞。 

使相十九人。郭子儀。李光弼。僕固懷恩。李懷仙。王縉。辛雲京。杜鴻漸。崔
圓。裴冕。田承嗣。朱泚。李正己。李寶臣。李忠臣。李抱玉。來瑱。馬璘。崔
寧。薛嵩。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諱適。代宗長子。母曰睿真皇后沈氏。天寶元載壬戌歲四月十
九日。生於長安大內之東宮。不置節名。元年建醜月。拜特進。封奉節郡王。寶
應元年五月。充天下兵馬元帥。進封魯王。八月。改封雍王。十月。出鎮陝州。
廣德元年。拜尚書令。元帥如故。食實封二千戶。賜鐵券。圖形淩煙閣。三年。
冊為皇太子。大歷十四年五月。即位。年三十八。建中元年正月。上尊號曰聖神
文武皇帝。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崩於會寧殿。年六十四。十月。葬崇陵。在京兆
府雲陽縣界。諡曰神武孝文皇帝。廟號德宗。哀冊文。刑部侍郎許孟容撰。諡冊
文。闕。諡議。闕。年號三。建中盡四年。興元一年。貞元盡二十一年。 

宰相三十五人。崔佑甫。常袞。李勉。楊炎。盧杞。馬燧。關播。蕭復。喬琳。
劉從一。薑公輔。盧翰。李晟。張延賞。韓滉。崔造。柳渾。李泌。董晉。趙憬。
陸贄。賈耽。盧邁。崔損。趙宗儒。鄭餘慶。杜佑。齊抗。高郢。鄭珣瑜。張鎰。
劉滋。齊映。渾瑊。竇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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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相二十人。郭子儀。朱泚。李寶臣。李正己。李忠臣。梁崇義。李希烈。李懷
光。陳少遊。李抱真。張孝思。王武俊。劉元佑。渾瑊。李納。嚴震。田緒。劉
滋。韋臯。李師古。 

順宗至德宏道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辛
醜歲正月十二日。生於長安之東內。不置節名。大歷十四年六月。封為宣王。建
中元年正月。冊為皇太子。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年四十五。七月。以疾未
瘳。令皇太子監國。八月。傳位。居興慶宮。稱誥。元和元年正月。上尊號曰應
乾聖壽太上皇。其月十九日。崩於興慶宮之鹹寧殿。年四十六。七月。葬豐陵。
諡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號順宗。哀冊文。禮部侍郎趙宗儒撰。諡冊文。禮
部侍郎崔汾撰。謚議。太常寺少卿崔樞撰。大中三年十二月。追崇尊諡曰至德宏
道大聖大安孝皇帝。諡冊文。中書侍郎馬植撰。諡議。兵部尚書歸融撰。年號一。
永貞一年。 

宰相七人。賈耽。杜佑。鄭珣瑜。高郢。韋執誼。杜黃裳。袁滋。 

使相五人。劉滋。韋臯。李師古。張茂昭。吳少誠。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諱純。順宗長子。母曰莊憲皇后王氏。大歷十三年
戊午歲二月十四日。生於長安之東內。不置節名。貞元四年六月。封為廣陵郡王。
開府儀同三司。名淳。二十一年四月。冊為皇太子。改名純。七月。權勾當軍國
政事。永貞元年八月。即位。年二十八元和三年正月。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
十四年七月。又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崩
於大明宮之中和殿。年四十三。五月。葬景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諡曰聖神章
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哀冊文。門下侍郎令狐楚撰。諡冊文。戶部侍郎楊於陵撰。
諡議。權知禮部侍郎李建撰。大中三年十二月。追崇尊諡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
皇帝。諡冊文。左僕射平章白敏中撰。諡議。兵部尚書太常卿歸融撰。年號一元
和盡十五年。 

宰相共二十九人。賈耽。韋執誼。杜佑。杜黃裳。袁滋。鄭餘慶。於? 。鄭絪。
武元衡。李吉甫。韓宏。裴洎。李藩。權德輿。李絳。張宏靖。韋貫之。裴度。
李逢吉。王涯。崔群。李鄘。李夷簡。皇甫鎛。程異。令狐楚。蕭俛。段文昌。
崔植。 

使相十一人。劉濟。李師古。張茂昭。吳少誠。王士真。田季安。高崇文。裴均。
王鍔。劉總。田宏正。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諱恆。憲宗第三子。母曰懿安皇后郭氏。貞元十一年乙亥歲
七月六日。生於大明宮之別殿。不置節名。二十一年四月。封為建安郡王。名宥。
元和元年八月。進封遂王。七年十月。冊為皇太子。改名恆。十五年正月。即位。
年二十六。長慶元年七月。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崩於寢
殿。年三十。十一月。葬光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諡曰睿聖文惠孝皇帝。廟號
穆宗。哀冊文。右僕射平章李逢吉撰。諡冊文。中書侍郎平章事牛僧孺撰。諡議。
闕。年號一。長慶四年。 



唐会要 

 12

宰相十四人。韓宏。裴度。李夷簡。皇甫鎛。令狐楚。張宏靖。蕭俛。段文昌。
崔植。杜元穎。王播。元稹。李逢吉。牛僧孺。 

使相五人。劉總。田宏正。李光顏。李愬。劉悟。 

敬宗睿武昭湣孝皇帝諱湛。穆宗長子。母曰恭僖皇后王氏。元和四年己醜歲。六
月九日。生於東宮之別殿。不置節名。長慶元年三月。封為鄂王。尋改為景王。
二年十二月。冊為皇太子。四年正月。即位。年一十六。寶歷元年四月。上尊號
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二年十二月八日。中官蘇佐明等作難。帝遇害。年十八。
太和元年七月。葬莊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諡曰睿武昭湣孝皇帝。廟號敬宗。
哀冊文。司空平章事裴度撰。諡冊文。右僕射竇易直撰。諡議。闕。年號一。寶
歷盡二年。 

宰相七人。杜元穎。王播。李逢吉。牛僧孺。李程。裴度。竇易直。 

使相三人。李光顏。劉悟。烏重胤。 

唐會要卷二 

  帝號下 

컄ퟚ풪쉽헑ꭉ킢믊뗛홍낺ꆣ쓂ퟚ뗚뛾ퟓꆣ쒸풻�ꭉ믊뫳쪒쫏ꆣ풪뫍쯄쓪쪮퓂쪮죕
짺ꆣ틔웤죕黩酣돉릝ꆣ酣풪쓪ꆣ럢黩붭췵ꆣ쏻몭ꆣ貚驶뛾쓪쪮뛾퓂ꆣ벴캻ꆣ룄
쏻낺ꆣ쓪쪮냋ꆣ돉컥쓪헽퓂쯄죕ꆣ뇀듳쏷豭횮첫뫍뗮ꆣ쓪죽쪮뛾ꆣ냋퓂ꆣ퓡
헂쇪ꆣ퓚뺩헗뢮뢻욽뽨뷧ꆣ햞풻풪쉽헑ꭉ킢믊뗛ꆣ轒첖컄ퟚꆣ낧菔컄ꆣ훐闸쫌색
욽헂쫂듞ꆣ햞菔컄ꆣ훐闸쫌색욽헂쫂샮ثهꆣ햞흨ꆣ첫뎣짙쟤韮뺴횮ꆣ쓪
첖뛾ꆣ첫뫍녍뻅쓪ꆣ돉녍컥쓪ꆣ 

퓗쿠뛾쪮쯄죋ꆣ뛅풪띦ꆣ췵능ꆣ샮럪벪ꆣ얣즮죦ꆣ록틗횱ꆣ엡뛈ꆣ첎뫱ꆣ韮쯃
迍ꆣ샮ثهꆣ슷ꆣ샮ퟚꆣ뛎컄닽ꆣ쯎짪ꆣ샮뗂풣ꆣ샮만퇔ꆣꆣ췵퇄ꆣ샮
펖ꆣ�ꆣ쫦풪�ꆣ샮쪯ꆣ틄탐ꆣ듞ꆣ듞ꆣ 

쪹쿠컥죋ꆣ黵훘�ꆣ쪷醗한ꆣ췵훇앤ꆣ샮�셸ꆣ蒢迄홇ꆣ 

커ퟚ훁뗀헑썃킢믊뗛홍퇗ꆣ쓂ퟚ뗚컥ퟓꆣ쒸풻탻�믊뫳쫏ꆣ풪뫍뻅쓪볗컧驱쇹
퓂쪮튻죕ꆣ짺陼豭ꆣ틔웤죕黩酣릝ꆣ酣풪쓪죽퓂럢띦췵ꆣ쏻ꆣ돉컥쓪
헽퓂ꆣ솢黩믊첫ퟓꆣ웤쓪ꆣ벴캻ꆣ쓪뛾쪮웟ꆣ闾닽뛾쓪헽퓂ꆣ짏ퟰ첖풻죊쉽컄커
훁짱듳킢믊뗛ꆣ컥쓪헽퓂ꆣ폖짏ퟰ첖풻죊쉽컄커헂쳬돉릦짱뗂쏷뗀듳킢믊뗛ꆣ쇹
쓪죽퓂ꆣ룄쏻퇗ꆣ웤퓂뛾쪮죽죕ꆣ뇀ꆣ쓪죽쪮죽ꆣ냋퓂ꆣ퓡뛋쇪ꆣ퓚뺩헗뢮죽풭
뽨뷧ꆣ햞풻훁뗀헑썃킢믊뗛ꆣ햞흨ꆣ뙙늿쫌색짌ꆣ쓪첖튻ꆣ闾닽녍쇹쓪ꆣ 

퓗쿠쪮컥죋ꆣ샮만퇔ꆣ샮쪯ꆣ韮쯃迍ꆣ샮ثهꆣ듞ꆣ얣즮죦ꆣ듞ꆣ샮뗂풣ꆣ
틄탐ꆣ샮벝ꆣ샮힌틄ꆣ듞ꆣ뛅邛ꆣ샮믘ꆣ썃ꆣ 

쪹쿠쯄죋ꆣ蒢迄홇ꆣ췵풪ꆣ췵웰ꆣ뫎뫪뺴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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탻ퟚ쉽커ꭉ컄킢믊뗛홍돀ꆣ醗ퟚ뗚쪮죽ퟓꆣ쒸풻킢쏷믊뫳쫏ꆣ풪뫍컥쓪룽틺쇹
퓂뛾쪮죽죕ꆣ짺듳쏷豭ꆣ틔웤죕黩觛닽릝ꆣ酣풪쓪죽퓂ꆣ럢맢췵ꆣ쏻ꆣ闾
닽쇹쓪뇻틺죽퓂뛾쪮튻죕ꆣ커ퟚ늻풥ꆣ솢믊첫쫥릴꺔�蟸헾쫂ꆣ틮죕ꆣ벴캻ꆣ룄
쏻돀ꆣ쓪죽쪮웟ꆣ듳훐뛾쓪컬뎽헽퓂ꆣ짏ퟰ첖풻쉽뺴컄쮼뫍커맢킢믊뗛듳훐쪮죽
쓪벺쎮냋퓂웟죕ꆣ뇀듳쏷豭ꆣ쓪컥쪮ꆣ듳훐쪮쯄쓪뛾퓂룽뎽ꆣ퓡�쇪ꆣ퓚뺩헗
뢮뽨뷧ꆣ햞풻쉽커ꭉ컄킢믊뗛ꆣ轒첖탻ퟚꆣ낧菔컄ꆣ훐闸쫌색쩙짬ꆣ햞菔
컄ꆣ쿂쫌색욽헂쫂쿄뫮ퟎꆣ햞흨ꆣ뇸늿쫌색띦ꆣ쿌춨쪮죽쓪죉짪ꆣힷ돧
ퟰ첖풻풪쉽훁쏷돉커ꭉ컄훇헂죊짱슔�뗀듳킢믊뗛ꆣ쓪첖튻ꆣ듳훐쪮죽쓪ꆣ 

퓗쿠뛾쪮죽죋ꆣ샮힌틄ꆣ샮벝ꆣ썃ꆣ샮믘ꆣ냗쏴훐ꆣꆣ듞풪쪽ꆣ샮뗂풣ꆣ
녒짌ꆣ횲ꆣ훜�ꆣ듞همم迄ꆣ죎ꆣ캺럶ꆣ쇮뫼빔ꆣ엡택ꆣ캺? ꆣ듞짷평ꆣ샊ꆣ
쪒ꆣ蒢것ꆣ쿄뫮ퟎꆣ쩙짬ꆣ 

쪹쿠쪮튻죋ꆣ캺? ꆣ뛅邛ꆣ듞ꆣ췵풪ꆣ뫎뫪뺴ꆣ췵웰ꆣ辈훙커ꆣ듞짷평ꆣ녒
떢ꆣ냗쏴훐ꆣ퇄ꆣ 

�ퟚ컄헑쉽릧믝킢믊뗛홍鵹ꆣ탻ퟚퟓꆣ쒸풻풪헑믊뫳쫏ꆣ첫뫍웟쓪맯쪮
튻퓂쪮쯄죕ꆣ짺랪�ꆣ틔웤죕黩퇓酣릝ꆣ듳훐풪쓪뇻틺ꆣ럢췵ꆣ쏻鳘ꆣ듳훐
쪮죽쓪벺쎮냋퓂ꆣ솢黩믊첫ퟓꆣ녏蟸ꆣ룄쏻鵹ꆣ틮죕ꆣ탻ퟚ뇀ꆣ벴캻ꆣ쓪뛾쪮웟ꆣ
춨죽쓪ꆣ죉컧헽퓂ꆣ짏ퟰ첖풻컄쏷쉽킢뗂믊뗛ꆣ쿌춨쪮뛾쓪탁쎮헽퓂ꆣ퓙짏ڃ
ퟰ첖풻컄펢커쏷뗂훁죊듳쉽轖킢믊뗛ꆣڃ춨쪮쯄쓪맯쯈웟퓂ꆣ뇀ڃ貎뗮ꆣ쓪
쯄쪮튻ꆣ재럻풪쓪뛾퓂볗컧ꆣ퓡몆쇪ꆣ퓚뺩헗뢮뢻욽뽨뷧ꆣ햞풻컄헑쉽릧믝킢
믊뗛ꆣ轒첖�ퟚꆣ낧菔컄ꆣ훐闸쫌색욽헂쫂듞辩헑ꆣ햞菔컄ꆣ쿂쫌색욽헂쫂
췵ꆣ햞흨ꆣ뙙늿쫌색듞ꆣ쓪첖튻ꆣڃ춨녍쪮쯄쓪ꆣ 

퓗쿠뛾쪮튻죋ꆣ쇮뫼빔ꆣ냗쏴훐ꆣ쪒ꆣ쿄뫮ퟎꆣ쩙짬ꆣ뛅貏駠ꆣ뛅邛ꆣ꺅홐ꆣ
韮쫕ꆣ닜둟ꆣ룟ꆣ쪒貅ꆣ탬짌ꆣ슷蹲ꆣꆣ놣뫢ꆣ췵ꆣ蒢ꆣ�ꆣ쪒
芍ꆣ듞辩헑ꆣ 

쪹쿠쪮죋ꆣ녒떢ꆣ뫎뫪뺴ꆣ辈퓊짬ꆣ뫎좫낂ꆣ샮뢣ꆣ듞짷평ꆣ듞ꆣ뾵돐펖ꆣ닜
둟ꆣ훦ꆣ 

�ퟚ믝쉽릧뚨킢믊뗛홍�ꆣ�ퟚ뗚컥ퟓꆣ쒸풻믝낲믊뫳췵쫏ꆣڃ춨죽쓪죉컧컥퓂
냋죕ꆣ짺陼菈ꆣ틔웤죕黩醪쳬릝ꆣ돵럢웕췵ꆣ쏻莰ꆣڃ춨쪮쯄쓪맯쯈웟퓂ꆣ솢
黩믊첫ퟓꆣ룄쏻�ꆣ쫇퓂ꆣ�ퟚ뇀ꆣ벴캻ꆣ쓪쪮뛾ꆣ재럻뛾쓪틒캴헽퓂ꆣ짏ퟰ첖
풻쉽짱슔죊헜쏷킢믊뗛ꆣ맢蚢풪쓪컥퓂ꆣ짏ퟰ첖풻훁뗂맢쇒믊뗛ꆣ컄뗂풪쓪죽
퓂ꆣ뇀폚커뗂뗮ꆣ쓪뛾쪮웟ꆣ쪮뛾퓂ꆣ퓡뺸쇪ꆣ퓚뺩헗뢮럮쳬뽨뷧ꆣ햞풻믝쉽릧
뚨킢믊뗛ꆣ轒첖�ퟚꆣ낧菔컄ꆣ훐闸쫌색욽헂쫂뿗뺕ꆣ햞菔컄ꆣ쿂쫌색욽헂
쫂헑뛈ꆣ햞흨ꆣ폒�駠횪뙙늿쫌색쇸ꆣ쓪첖컥ꆣ재럻웟쓪ꆣ룄轖쏷풪쓪ꆣ
轖쏷뛾쓪ꆣ룄훐뫍풪쓪ꆣ훐뫍컥쓪ꆣ룄맢蚢풪쓪ꆣ맢蚢쯄쓪ꆣ룄컄뗂풪쓪ꆣ 

퓗쿠뛾쪮죽죋ꆣ쪒芍ꆣ듞辩헑ꆣꆣ녒鑹ꆣ췵ꆣ샮캵ꆣ迄힕ꆣ듞ꆣ뚹녒
것ꆣ췵믕ꆣ엡뎺ꆣ쪒ꆣ헑뛈ꆣ닽衄ꆣ뛅힌쓜ꆣ뿗뺕ꆣ辈鹆ꆣ놣뫢ꆣ�ꆣ
蒢ꆣ엡첹ꆣ蒢햰ꆣ蒢돧췻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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쪹쿠쇹쪮죋ꆣ췵ꆣ迄힕ꆣ룟ꆣ샮뿉앥ꆣ췵훘顳ꆣ샮뿋폃ꆣ뺴걵ꆣ훬쎵ꆣ
豏캩ꆣ샮뿯췾ꆣ辈뻹ꆣ췵뺴커ꆣ죥ꆣ뢵ꆣ샮ꆣ샮쎯�ꆣ훬좫훒ꆣ췵첎듦ꆣ
陼랽�ꆣ쇮뫼빔ꆣ뛅邛ꆣ슷蹲ꆣ닜둟ꆣ뛅貏駠ꆣ�ꆣ샮캵ꆣ헑뛈ꆣꆣ샮
뚼ꆣ듞낲鶓ꆣ훜貚ꆣ辈퓊짬ꆣ췵ꆣ蒢ꆣ췵훘펯ꆣ췵탐ꆣ샮몱횮ꆣ샮닽퇔ꆣ
샮닽럻ꆣتحج뿋莀ꆣتحج뿋힌ꆣ韮躟솢ꆣ훬걵ꆣ鵍듦ꆣ颷辩�ꆣ蒢뻞죝ꆣ화룰쮬ꆣ�
뗂홎ꆣ샮쮼릧ꆣ镲ꆣ낲躟죥ꆣ훜ꆣ쟘ퟚ駠ꆣ닜뷰헽ꆣ韮쫘쇁ꆣ韮쫘훒ꆣ韮쫘
탅ꆣ辩閟ꆣ辩샊ꆣ닜한ꆣ 

헑ퟚ쉽쓂뺰컄킢믊뗛홍闏�ퟚ뗚웟ퟓꆣ쒸풻믝낲믊뫳췵쫏ꆣڃ춨냋쓪죽퓂뛾쪮뛾
죕ꆣ짺陼菈ꆣ틔웤죕黩볎闾릝ꆣ쪮죽쓪죉뎽쯄퓂ꆣ럢觛췵ꆣ쏻苜ꆣ재럻쯄쓪뚡
폏ꆣ�폄훝ꆣ컄뗂풪쓪컬짪죽퓂ꆣ솢黩믊첫뗜ꆣ녏蟸ꆣ룄쏻쏴ꆣ틮죕ꆣ벴캻ꆣ
룄쏻闏ꆣ쓪뛾쪮뛾듳풪쓪룽탧헽퓂ꆣ짏ퟰ첖풻쉽컄뗂맢커뫪킢믊뗛ꆣ쳬땶풪
쓪볗ퟓ냋퓂ꆣ솺췵쏜쇮쩙풪閟뗈轳陼뚼붷뗮ꆣ쓪죽쪮냋ꆣ퓡뫍쇪ꆣ퓚뫓쓏뢮뺗
뽨뷧ꆣ햞풻쉽쓂뺰컄킢믊뗛ꆣ轒첖헑ퟚꆣ낧菔컄ꆣ훐闸쫌색욽헂쫂쇸ꆣ햞菔
컄ꆣ폒荗짤욽헂쫂엡飐ꆣ햞흨ꆣ첫뎣쟤췵ꆣ쓪첖웟ꆣلمح뱯뛾쓪ꆣ룄듳ꆣ
듳죽쓪ꆣ룄뺰뢣ꆣ뺰뢣죽쓪ꆣ룄재貎ꆣ재貎컥쓪ꆣ룄맢뮯ꆣ맢뮯쯄쓪ꆣ룄쳬迍ꆣ
쳬迍쯄쓪ꆣ룄쳬땶ꆣ 

퓗쿠뛾쪮컥죋ꆣ헑뛈ꆣ뿗뺕ꆣ뛅힌쓜ꆣ辈鹆ꆣ蒢돧췻ꆣ듞헑뺕ꆣ탬辩죴ꆣ퇓
닽ꆣ췵鎻ꆣ듞�ꆣ샮둭ꆣ釽ꆣ豏芬ꆣꆣ훬飣ꆣ듞�ꆣ엡�ꆣ엡飐ꆣ췵ꆣ
ꪚ맂鍰ꆣ쇸ꆣ쾣슕ꆣ챋饺ꆣ녒맢蚢ꆣ�릠ꆣ 

쪹쿠죽쪮뻅죋ꆣ샮ꆣ辈좫셸ꆣ豏캩ꆣ췵훘펯ꆣꆣ셟뫪탅ꆣ샮몱횮ꆣ샗鵍ꆣ
췵붨ꆣ�뿯쓽ꆣ돉魉ꆣ豏뗂헑ꆣ훜돐핤ꆣ샮뿯췾ꆣ韮쫘탅ꆣ辈뻹ꆣ샮둭ꆣ�뗂홎ꆣ
듞낲鶓ꆣ뚭辩ꆣ탬辩죴ꆣ헑뛈ꆣ췵ꆣ췵첎횱ꆣ뺴걵ꆣ훬걵ꆣ镲ꆣ췵ꆣ
뛅뫩ꆣ蒢돧췻ꆣ훬좫훒ꆣ샮쮼릧ꆣ췵탐ꆣ샮쎯�ꆣ췵鎻ꆣ韮쫘쇁ꆣ韮쫘훒ꆣ
辩샊ꆣ韮ꆣ 

낧믊뗛홍雇ꆣ헑ퟚ뗚뻅ퟓꆣ쒸풻띥짆믊첫뫳뫎쫏ꆣ뺰뢣풪쓪죉ퟓ뻅퓂죽죕ꆣ짺
듳菈ꆣ틔웤죕黩재뫍릝ꆣ재貎쯄쓪뚡쯈럢�췵ꆣ쏻ꆣ쳬迍죽쓪맯몥뛾퓂ꆣ냝
뢮荸춬죽쮾ꆣ돤화뗀뇸풪躛ꆣ쳬땶풪쓪볗ퟓꆣ헑ퟚ뇀ꆣ틮죕ꆣ쩙풪閟덃�푴ꆣ
틔뗛벴캻ꆣ룄뷱쏻ꆣ쓪쪮죽ꆣ쳬땶쯄쓪뚡쎮죽퓂ꆣ뙕캻솺ꆣ솺럮뗛黩鷺췵ꆣ
�닜훝ꆣ쏷쓪뛾퓂ꆣ폶몦잰듌쪷�쫥횮뗚ꆣ쓪쪮웟ꆣ퓡鷺횮뚨쳕ꆣ햞풻
낧믊뗛ꆣ쳆쏷ퟚ돵뻍맊쇪훃血틘ꆣ폐쮾했햞풻헑탻맢쇒킢믊뗛ꆣ轒첖뺰ퟚꆣ훐
闸迍ퟠ鏾짙뗛탐쫂ꆣ늻뫏띑ퟚꆣ듦홵뛸틑ꆣ횪뙙헟틠틔헑탻횮햞럇틋ꆣ쓪첖튻ꆣ
녍쳬땶쯄쓪ꆣ 

퓗쿠쇹죋ꆣ엡飐ꆣꪚ맂鍰ꆣ듞�ꆣ쇸ꆣ辈컄캵ꆣ韮짦ꆣ 

쪹쿠쪮죽죋ꆣ췵躟릠ꆣꆣ붨ꆣ辈좫셸ꆣ췵ꆣ셟뵂췾ꆣ蒢죊릧ꆣ훬좫훒ꆣ
췵첎횱ꆣ샮쎯�ꆣ�뗂홎ꆣ췵붨ꆣ�뿯쓽ꆣ 

  雜錄 

大歷十四年七月。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高祖至肅宗七聖。廟號尊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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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繁多。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盡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於今。行之者
異於古。請高祖以下累聖諡號。悉取初諡為定。謹按舊制上諡號。高祖為武皇帝。
太宗為文皇帝。高宗為天皇大帝。中宗為孝和皇帝。睿宗為聖真皇帝。元宗為孝
明皇帝。肅宗為孝宣皇帝。其廟號如故。仍請準漢魏及國朝故事。於尚書省議定
奏禦。乃令尚書省議之。時以諡號前後繁多不經。儒學之臣。思改者久矣。會真
卿上奏。皆謂必克正焉。而兵部侍郎袁? 。官以兵達。不詳典故。乃上言。陵廟
中玉冊既刊矣。不可輕改。遂罷之。? 曾不知陵中玉冊。實紀其初號。後雖追尊。
而冊文如故。 

興元元年正月。上在奉天。頒罪己之詔。讓去徽號。其後雖翦大盜。復天步。群
臣屢請。終不許焉。 

元和十五年四月。禮儀使奏。群臣告天。請大行皇帝諡。準禮及故事。合集中書
門下禦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於南郊告天畢。議定。然後連署聞奏。 

太和七年十二月。宰臣王涯等四人。上表請冊徽號。不許。至開成二年二月。因
禦紫宸殿。宰相鄭覃。李固言。李石等。以請諸道節度觀察使。頻有表章。以加
徽號為請。上固謙抑不允。其月自朔至晦。諸道節度觀察使請上徽號者。凡二十
餘道。或再請三請者。皆報不許焉。 

大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追尊順宗憲宗諡號。初。群臣以河湟既復。請加尊號。
上深執謙讓。三表不許。曰。河湟已復。繼承先志。朕欲追尊順宗憲宗諡號。以
成功烈。其事如何。宰臣白敏中等對曰。臣等愚昧。思慮所不及。故遂行之。至
冊日。上禦宣政殿。百僚拜訖。乃降階受玉冊于太尉。拜受訖。授禮官。將奉迎
以退。上俯僂。不瞬目送使者。流涕嗚咽。俟太尉奉策出。升殿。群臣莫敢動焉。
先是。中書門下奏。追尊二祖儀注。皇帝行事與差官展禮。舊記不同。禮許從宜。
不必法古。臣等商量。其日皇帝于宣政殿受玉冊。遣宰相已下持節奉冊赴太廟。
庶協典禮。詔可之。 

天祐二年三月。起居郎蘇楷議昭宗諡號曰。皇帝禦宇。由治亂以審汙隆。宗祀配
天。資諡號以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有司先定尊諡曰聖穆景文孝
皇帝。廟號昭宗。按後漢和帝安帝順帝。緣非功德。遂改尊稱。亦允臣下之請。
今郊禋有日。祫祭惟時。伏望別議新廟之稱。庶協先朝罪己之德。於是太常卿張
廷範改諡曰恭靈莊閔孝皇帝。廟號襄宗。楷。禮部尚書循之子。凡劣無藝。乾寧
二年。應進士登第。物論以為濫。昭宗命翰林學士陸扆。秘書監馮渥復試。黜落。
不許再入舉場。楷負愧銜怨。至是與起居郎羅扆。起居舍人盧鼎連署議。楷目不
知書。其文羅扆所作。蓋時政出賊臣。哀帝亦不能制之也。 

  追諡皇帝 

孝敬皇帝諱宏。高宗第五子。永徽四年正月封代王。顯慶元年。冊為皇太子。上
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薨於合璧宮倚雲殿。五月五日。贈諡曰孝敬皇帝。 

殤皇帝重茂。中宗第四子。聖歷三年臘月。封北海郡王。神龍元年二月。改封溫
王。景龍四年六月。冊為皇太子。七日。即帝位。二十四日。讓位於睿宗。降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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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王。景雲二年正月。改封襄王。集州安置。開元二年四月。薨于房州。年十七。
追諡殤皇帝。 

讓皇帝憲。睿宗長子。本名成器。文明元年。立為皇太子。及睿宗立。降為皇嗣。
改為皇孫。後為蔡王。又為宋王。復為寧王。開元二十九年。薨。追冊讓皇帝。
葬惠陵。 

奉天皇帝琮。元宗長子。本名嗣直。封郯王。改名潭。又名琮。天寶十載。薨。
諡靖德皇太子。肅宗元年。追冊為奉天皇帝。葬齊陵。 

承天皇帝倓。肅宗第三子。本封建寧郡王。薨。寶慶初。贈封齊王。大歷三年。
追封承天皇帝。葬順陵。 

  雜錄 

龍朔元年。孝敬命太子賓客許敬宗等。于文思殿博採古今集。摘其英詞麗句。以
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瑤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三萬段。總章元年二月。
敕征遼軍逃亡限內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並處斬。家口沒官。孝敬上表切諫。
請免其配沒。從之。其月。親釋奠司成館。因請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
制並從之。鹹亨二年。駕幸東都。太子監國。時屬大旱。關中饑乏。取廊下兵馬
糧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乃令家令等各給米使足。時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
得罪。幽於掖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又請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貧人。
詔並許之。 

承天皇帝倓。既為張良娣所搆。肅宗怒而幽死、又欲搖動代宗。時代宗收復兩京。
遣判官李泌入朝獻捷。從容語及倓事。泌曰。臣幼稚時。念得黃臺瓜辭。陛下聞
其說乎。高宗大帝有子八。天後所生四子。自為行第。故睿宗第四。長曰孝敬皇
帝宏。為太子監國。仁明孝悌。天後方圖臨朝。乃鴆殺之。立雍王賢。賢每自憂
惕。知必不保全。與二弟同侍父母之側。? 由敢諫。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
冀天後聞之哀湣。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
三摘尚自可。四摘抱蔓歸。太子賢終為天後所逐。死於黔中。陛下有今日運祚。
已一摘矣。慎? 再摘。上愕然曰。卿安得有是言。自是奪宗之計不行。 

元宗嘗與讓帝憲及岐王範等書曰。昔魏文帝詩雲。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極。上
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
朕每思服藥而求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夫陳思王有超代之才。堪
任經國之務。絕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之效也。
虞舜至聖。捨傲象之愆。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為帝王之軌則。於
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餐欽歎也。頃因餘暇。妙選仙經。得此
神效方。古老雲。服之必驗。今分此藥。願與兄弟同保長齡。永無限極。時申王
等皆先薨。唯憲獨在。上尤加恩貸。每至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居常無
日不賜憲酒酪及異饌等。尚食總監及四方有所進獻。食稍甘。即皆分以賜之。憲
奏請年終錄付史館。每年至數百紙。開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樹。
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歎曰。此俗為樹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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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諺曰。樹生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我其死矣。其年十一月。薨。上
聞之。號呼失聲。左右莫不掩淚。 

唐會要卷三 

  皇后 

탻믊뗛믊뫳辈쫏ꆣ햞탻ꭉꆣڃ뫠컥쓪냋퓂쪮컥죕ힷ햞ꆣ 

맢믊뗛믊뫳�쫏ꆣ햞맢�ꆣڃ뫠컥쓪냋퓂쪮컥죕ힷ햞ꆣ 

뺰믊뗛믊뫳솺쫏ꆣ햞뺰쇒ꆣڃ뫠컥쓪냋퓂쪮컥죕ힷ햞ꆣ 

풪믊뗛믊뫳ꪚ맂쫏ꆣ햞풪�ꆣ커뗂풪쓪쇹퓂뛾쪮뛾죕ힷ햞ꆣ 

룟ퟦ믊뫳록쫏ꆣ커뗂풪쓪쇹퓂뛾쪮뛾죕ꆣힷ햞쓂믊뫳ꆣ�퍞뻅쓪컥퓂뻅죕ꆣힷퟰ
첫쓂짱믊뫳ꆣ쳬貚냋�쇹퓂쪮컥죕ꆣힷퟰ첫쓂쉽믊뫳ꆣ 

첫ퟚ믊뫳豏쫏ꆣ커뗂뻅쓪냋퓂뛾쪮튻죕ꆣ솢黩믊뫳ꆣ�퍞쪮쓪컥퓂뛾쪮쇹죕ꆣ
뇀솢헾뗮ꆣ쓪죽쪮쇹ꆣ햞풻컄뗂믊뫳ꆣڃ뫠컥쓪냋퓂ꆣힷ햞컄뗂쉽믊뫳ꆣ쳬貚
냋�쇹퓂ꆣ볓ퟰ컄뗂쉽믊뫳ꆣ 

룟ퟚ믊뫳췵쫏ꆣ폀믕풪쓪헽퓂ꆣ솢黩믊뫳ꆣ쇹쓪쪮퓂쪮뛾죕ꆣ轕黩쫼죋ꆣ 

쳬커쫏ꆣ�퍞쪮쓪ꆣ컄뗂믊뫳뇀ꆣ첫ퟚ슄커쪿? 얮폐닅쎲ꆣ헙죫豭ꆣ틔黩닅죋ꆣ
镲짏퓚陼豭ꆣ틲죫쫌ꆣ邂횮ꆣ첫ퟚ뇀ꆣ该뙒횮샽돶볒ꆣ黩쓡룐顉쯂ꆣ짏틲볉죕
탐쿣ꆣ튊횮ꆣ커쫏웼ꆣ짏틠좻ꆣ镲쪒솼폐貙ꆣ췵믊뫳邺횮ꆣ쓋헙죫豭ꆣ鶓쇮
ꆣ폻틔솼횮貙ꆣ볈죫豭ꆣ貙듽�솼ꆣ솢黩헑荸ꆣ솼췵믊뫳蕦탄활
횮ꆣ�쿠흐骧ꆣ짏뵋늻뱻ꆣ뛭핟췵믊뫳앣쒸쇸쫏쟳薒蓙횮큧ꆣ헑荸쯹짺얮놩ퟤꆣ
폖ퟠ췵믊뫳骢횮ꆣ짏쯬폐轕솢횮틢ꆣ짏迄죝퇔췵쫏齯ퟓꆣ틔豏齯볉ꆣ齯볉뺹
늻횼ꆣ폀믕컥쓪ꆣ훐闸짡죋샮셸뢮ꆣ짏뇭했轕췵믊뫳ꆣ솢헑荸ꆣ틔薒놊쫼횮탄ꆣ
짏邂ꆣ홞샮蓞풻ꆣ솢헑荸횮쫂ꆣ쯬솼만裌늻迄ꆣ쯬솼볈쫇쏼듳뎼ꆣ쫂늻뿉ꆣ
꺔횹튲ꆣ蓞쯬쏜ퟠ풻ꆣ듋쫇뇝쿂볒쫂ꆣ뫎룼蚖췢죋ꆣ푓뺴ퟚ폖퇔뎯풻ꆣ쳯짡
컌띥뗃쪮ڱꆣ짐폻鍑蕳앦샏譄ꆣ魲쳬ퟓ뢻폐쯄몣ꆣ솢튻믊뫳ꆣ폐뫎늻뿉ꆣ화
죋뫎쫂ꆣ췽짺꺐흨ꆣ짏틢쓋뚨ꆣ쯬솢黩믊뫳ꆣ酣컥쓪쪮퓂틑ꆣ짏뿠톣ꆣ뇭
ퟠ镲쇮믊뫳풔魑ꆣퟔ듋薢뎯헾ꆣ軗죽쪮쓪ꆣ꺔镲캷췾ꆣ띑黩뛾쉽ꆣڃ뫠컥쓪냋
퓂쪮컥죕ꆣ띑쳬ꆣ뫪뗀풪쓪쪮뛾퓂ꆣ룟ퟚ뇀ꆣ쪮뛾퓂ꆣ믊첫ퟓ벴캻ꆣퟰ黩믊첫
뫳ꆣ앒뎯鑺헾ꆣ�돵풪쓪뻅퓂뻅죕ꆣ벴캻ꆣ룄蟸첖띑훜ꆣ�뗛탕커쫏ꆣ짱لمح풪쓪
헽퓂뛾쪮죽죕ꆣ苷캻훐ퟚꆣ뛾쪮쇹죕ꆣ뻓짏豭ꆣ뛾쪮웟죕ꆣ짏ퟰ첖葴쳬듳
쉽믊뗛ꆣ쪮뛾퓂뛾쪮쇹죕ꆣ뇀싥쿉뻓뗮ꆣ쓪냋쪮튻ꆣ햞풻듳쉽葴쳬믊ꆣ蟸
ퟓ쮾顉듞죚黩낧菔컄ꆣ뛾쓪컥퓂뛾쪮냋죕ꆣ땹퓡재쇪ꆣ쳆슡풪쓪웟퓂웟죕ꆣ틀앦
黩쳬ꆣ뺰풪쓪쪮퓂쪮냋죕ꆣ룄黩듳쉽쳬ꆣ퇓뫍풪쓪쇹퓂쪮웟죕ꆣ폖룄黩쳬
쉽뗛ꆣ냋퓂컥죕ꆣ룄黩쉽ꆣ풪쯄쓪쪮뛾퓂ꆣ룄黩葴쳬ꎬ쳬貚냋�쇹퓂쪮
컥죕ꆣힷퟰ葴쳬쉽믊뫳ꆣ쓪첖뛾쪮ꆣ쯃쉽뛾쓪뛾퓂웟죕ꆣ룄黩컄쏷ꆣ컄쏷풪쓪
뻅퓂컥죕ꆣ룄黩맢햬ꆣ맢햬뛾쓪헽퓂튻죕ꆣ룄黩뒹린ꆣ뒹린컥쓪헽퓂튻죕ꆣ룄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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폀닽ꆣ폀닽컥쓪쪮튻퓂튻죕ꆣ룄黩�돵ꆣ�돵풪쓪뻅퓂뻅죕띑훜ꆣ룄黩쳬쫚ꆣ쳬
쫚죽쓪쯄퓂쯄죕ꆣ룄黩죧틢ꆣ죧틢풪쓪뻅퓂뻅죕ꆣ룄黩觛ꆣ觛죽쓪컥퓂쪮죕ꆣ
룄黩퇓�ꆣ퇓�뛾쓪죽퓂튻죕ꆣ룄黩흃쉽ꆣ흃쉽풪쓪뻅퓂뛾쪮뻅죕ꆣ룄黩쳬菔졦
驱ꆣ쳬菔졦驱뛾쓪아퓂ꆣ룄黩졦驱뗇럢ꆣ졦驱뗇럢풪쓪쯄퓂튻죕ꆣ룄黩졦驱춨쳬ꆣ
졦驱춨쳬뛾쓪뻅퓂뻅죕ꆣ룄黩짱릦ꆣ짱릦뛾쓪헽퓂튻죕ꆣ룄黩쉽驶ꆣ쉽驶죽쓪컥
퓂컥죕ꆣ룄黩뻃튕ꆣ뻃튕뛾쓪헽퓂컥죕ꆣ룄黩듳ퟣꆣ듳ퟣ풪쓪쪮퓂뛾쪮죽죕ꆣ룄
黩낲ꆣ낲컥쓪헽퓂튻죕ꆣ룄黩짱لمحꆣ 

퓗쿠웟쪮냋죋ꆣ蒢죊�ꆣ톦풪뎬ꆣ맹헽튻ꆣ튦풪돧ꆣ엡퇗ꆣ풬쮡벺ꆣ뺴閟ꆣ
�ꆣ맹듽앥ꆣ캺풪춬ꆣ蒢تحج�ꆣ뫪쏴ꆣ뮸辩릠ꆣ췵뗂헦ꆣ蒢톋횮ꆣ커돐쯃ꆣ
캶뗀ꆣ듞꛶ꆣ샮뺰홒ꆣ랽�ꆣ짲뻽햏ꆣ엡뻓뗀ꆣ쮼홴ꆣ챋솼쯃ꆣ듽荲ꆣ辈
맢�ꆣ췵놾솢ꆣ릠싄뇹ꆣ탏컄芥ꆣ커�貎ꆣ뢵�쮇ꆣ쪷蓕ퟌꆣퟚ쟘뿍ꆣ룱�풪ꆣ
颷쮼핤ꆣ죎횪맅ꆣ驗춨ꆣ엡탐놾ꆣ뗒죊苜ꆣ韮裌죡ꆣ샮�뗀ꆣ풬훇뫪ꆣ듞짱믹ꆣ
듞풪빃ꆣ샮헑뗂ꆣ튦ریالꆣ샮풪쯘ꆣ췵굶ꆣ諤躟뗂ꆣ뻞풴ꆣ풪랽ꆣ뚹녒驊췻ꆣ
챋캶뗀ꆣ췵킢苜ꆣ커쪲랽ꆣ韮퓙쮼ꆣ뛅뺰臧ꆣ훜퓊풪ꆣ豏풪뫠ꆣ샮뗀轖ꆣ췵랽酣ꆣ
췵벰짆ꆣퟚ돾뿍ꆣ커죽쮼ꆣ벪ꆣ샮跾ꆣ辈ꆣ낲쪯ꆣ샮金�ꆣꆣ샮탣ꆣ
훬뺴葴ꆣ쳆택굚ꆣ쯃솢ꆣ듞풪閥ꆣ辈볭횮ꆣ랿죚ꆣ돐酣ꆣ 

훐ퟚ믊뫳�쫏ꆣ쳬貚냋�쇹퓂쪮컥죕ꆣힷퟰ뫍쮼믊뫳ꆣ믊뫳돵黩펢췵ꆣ쒸뎣颷
릫훷뗃ퟯꆣퟸ轕ꆣ폄쯀菈쫌쪡ꆣ훐ퟚ뇀ꆣ貢퓡뚨쇪ꆣ쒪횪꾎쯹ꆣ貢탐헐믪
뢽퓡횮뙙ꆣ첫뎣늩쪿역뺰횱풻ꆣ헐믪퓡뙙럇맅ꆣ늻뿉苤맗颡훃��ꆣ틋鏾鵨闸붼
횾ꆣ퓡هى뗛틂맚飲즽ꆣ쯬틔믊뫳톋틂ꆣ쇪쯹貋豭헐믪ꆣ훃틂믪�ꆣ틒첫샎
룦변ꆣ�틂貋豭뙒횮폒ꆣ뢲틔틄퇉ꆣ 

믊뫳쫏ꆣ짱لمح풪쓪뛾퓂쪮뛾죕ꆣ솢黩믊뫳ꆣ쪮튻퓂뛾죕ꆣퟰ黩쳬믊ꆣ죽쓪
냋퓂쪮컥죕ꆣ볓쳬쉽믊뫳ꆣ쳆슡풪쓪쇹퓂뛾쪮죕ꆣ붵黩쫼죋ꆣ돵ꆣ짱لمح풪쓪
쪮뛾퓂ꆣ쫌훐뮸辩릠짏뇭풻ꆣ컴뿗ퟓ햓풊ꆣ黩쪼ꆣ퇔헟ꆣ죋芐횮놾ꆣ샭
腹횮뛋튲ꆣ맊펢믊붵뛸폝뗀앤ꆣ죎驷뛸훜ퟚ쪢ꆣ놼쓏뎲ꆣ떜쏃쾲ꆣ뮸鳧
蟸ꆣ믳틔تحجꆣ럼튊뇝쿂쎿앒뎯슠헾ꆣ믊뫳뇘쪩ꆣퟸ뗮짏ꆣ뗃슄헾쫂ꆣ뎼
驶�쇐뇙ꆣ풔쟳췹듺ꆣ뗛췵폐앣譄죋활벰헾헟ꆣ쒪늻웆蟸췶짭ꆣ荁�쁞슷ꆣ쟒틔
돋ꆣ�쳬튲ꆣ틔譄鱒럲ꆣ�죋튲ꆣ�쳬늻쿩ꆣ�죋늻셸ꆣ평쫇맅죋용틔
쮾뎿ꆣ캩볒횮쯷ꆣ틗풻ꆣ? �쯬ꆣ퓚훐ꆣ퇔譄죋늻뗃蟸헾튲ꆣ럼맅죋
횮퇔ꆣ달맅죋횮틢ꆣ짏틔짧黩훘ꆣ쿂틔쥮짺黩쓮ꆣ틋쇮믊뫳齯췹헽뗮ꆣ軖벰췢
뎯ꆣ貣퓚훐豭ꆣ탞뷌ꆣ葴삤荸쪽만ꆣ뚦쏼빓탂ꆣ 

ퟚ믊뫳蒢쫏ꆣ쳆슡풪쓪쇹퓂뛾쪮냋죕ꆣ�믊뫳ꆣ뺰풪쓪뛾퓂뛾쪮죽죕ꆣힷ햞
썃쏷믊뫳ꆣ쳬貚냋�쇹퓂쪮컥죕ꆣힷퟰ썃쏷쉽믊뫳ꆣ 

믊뫳록쫏ꆣ쳆슡풪쓪�믊뫳ꆣ뺰뛾쓪ꆣힷ햞헑돉믊뫳ꆣ쳬貚냋�ꆣힷퟰ헑돉
쉽믊뫳ꆣ�햞죕퓂ꆣ腋앣썃쏷믊뫳춬ꆣ 

풪ퟚ믊뫳췵쫏ꆣ觛뛾쓪ꆣ뱻黩ꆣ쿈쳬풪쓪냋퓂뛾쪮죕ꆣ솢黩믊뫳ꆣ풪쪮뛾
쓪뛾퓂뛾쪮튻죕ꆣ轕黩쫼죋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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믊뫳韮쫏ꆣ훁뗂뛾쓪쇹퓂뛾쪮쯄죕ꆣힷퟰ믊뫳ꆣ햞풻풪ꭉꆣ솢轒첫轒횮컷ꆣ쯄
镲쭝쿭ꆣ뷔鳊첫轒튻쫒횮荸ꆣ훁貚醪뛾쓪쯄퓂ꆣ�짱훷첫轒ꆣ땹풪ퟚ쫒ꆣ 

믊뫳커쫏ꆣ遡낲췵�횹얮ꆣ�횹ퟤꆣ짐폗ꆣ샽죫豭ꆣ벰췵믊뫳轕ꆣ�첖믝
ꆣ豭훐뙙훈ꆣ튻춬믊뫳ꆣ풪뛾쪮컥쓪쪮뛾퓂웟죕ꆣ�ꆣ쓪쯄쪮ꆣ�믊뫳ꆣ햞
풻�ꆣ죔솢轒뺩躟쳬퍞횮뷇ꆣ재풪횮ꆣ쿭죔춣ꆣ돵ꆣ쪮쯄쓪쯄퓂ꆣ쫌
뙒샴엋뫃뙙ꆣ슄짏폻틔믝黩믊뫳ꆣ�쫨홇풻ꆣ뎼蝌슄뙙펛풻ꆣ뢸쒸횮힇ꆣ늻릲
듷쳬ꆣ릫퇲苷풻ꆣퟓ늻迍뢸힇ꆣ늻ퟓ튲ꆣ컴تحج쿥릫迍뻅쫀횮힇ꆣ뚡챭裳쒾쒸횮뛷ꆣ
뒺쟯쏀웤셸ꆣ鵨쪷띑웤킢ꆣ뇝쿂볈늻틔تحج쿥黩램ꆣ뚡챭黩뷤ꆣ�뗃폻틔커쫏黩蟸
쒸ꆣ꺔뫎틔튊쳬쿂횮죋뫵ꆣ늻틠좡킦쳬쿂뫵ꆣ럇횹첝鍰뙙붛ꆣ貍뿖컛죨쏻뷌ꆣ
폖믝퓙迄쫥죽쮼ꆣ迄뢸퇓탣뗈ꆣ腋軖腹뎯빖ꆣ�롑짱웷ꆣ닲샇춬톨ꆣ靮춬쇖ꆣ
훁죧邺쒾뒹ꆣ횾쪿늻쾢ꆣ녉좪튺ꆣ헽럲쒪ꆣ솼폐횼퓕ꆣ쟒욥럲욥譄ꆣ폻뵙
럲웞헟ꆣ짐쿠鋾鏱ꆣ魲뇝쿂쫇샛쉽횮�ꆣ쳬ퟓ횮ퟰ뫵ꆣ럼뇝쿂풔달맅뷱ꆣ뷤
돉钡ꆣ짷鏱졁ퟥ횮얮ꆣ뇘퓚뙙셸횮볒ꆣ띑짱땯횮탄ꆣ퓊荼헗횮췻ꆣ黩蟸듳펋ꆣ웤
퓚욝ꆣ쟒믝놾쫇ퟳ폒裌뷭馱헟튲ꆣ늻꺔薢솢횮ꆣ맊뒺쟯闸쯎죋쿄뢸횮闾ꆣ齯
틔黩럲죋ꆣتحج뮸릫쫄쏼뿻쟱ꆣ틠풻齯틔黩웞ꆣ듋葴럲ퟓ뿖롑뢂횮뛋ꆣ짮
쏷뗕쫼횮葥ꆣ폖鵨돉뗛폻솢�쫏黩믊뫳ꆣ蒢�顏퇔ꆣ鵨뮸뗛폻솢놡쫏훐豭ꆣ샮
쟐홇ꆣ폖튊죋쪢퇔ꆣ짐闸ퟳ�쿠辈핦ꆣퟔ놻춣횪헾쫂횮ꆣ쎿핾뢽믝ꆣ핔
쪎짏탄ꆣ폻좡솢횮릦ꆣ룼衄죫쿠횮펋ꆣ럼뛅횮貢鵵ꆣ늻뿉믚횮폚틑돉ꆣ쟒
첫ퟓ놾럇믝쯹짺ꆣ믝迍ퟔ폐ퟓꆣ죴믝튻뗇顏ꆣ葴莦캻貍뿖늻낲ꆣ믊첫ퟓ
볈쫘웷돐ꆣ黩졦蟸횮훷놾ꆣ뫎뿉�틗ꆣ�폐鍵蓓ꆣ맅죋쯹틔튊웤鵵헟ꆣ솼틔쫇
튲ꆣ컴鵨룟ퟦ틔웝럲죋횮맊ꆣ貢틗첫ퟓ횮캻ꆣ镲폐짌즽쯄ꆣ늻쪳鵨춥횮떓ꆣ
짐쓜�틭첫ퟓꆣ魲뎼폞쏁ꆣ슚薢醗뢮ꆣ뾶뾮탄ꆣ룐벤金醍ꆣ뇝쿂쇴짱쪡달ꆣ 

 챋쏡풻ꆣ듋뇭럇엋뫃뙙쯹ퟷꆣ쟒뫃뙙쿈쳬풪쓪黩쫌뙒쪷ꆣ풪쪮뛾쓪黩鳘훝
듌쪷ꆣ훂쫋ꆣ뇭쫇쪮쯄쓪ꭉꆣ뛸슚薢醗뢮ꆣ죴쓪뿖ꆣ벴커믝쿈쳬풪쓪쪼
쓪쪮쯄ꆣ췵믊뫳폐貙캴쮥ꆣ辈핦폖캴黩폒�쿠ꆣ뺹캴횪듋뇭쫇핬ꭉ횮ꆣ 

썃ퟚ믊뫳藇쫏ꆣ貚醪풪쓪컥퓂쪮뻅죕ꆣힷퟰ믊뫳ꆣ햞풻헂뺴ꆣ 

믊뫳辈쫏ꆣ훁뗂뛾쓪쪮뛾퓂쪮컥죕ꆣ솼辈쫏菔黩쫧ꆣ재풪풪쓪죽퓂쇹죕ꆣ솢
黩믊뫳ꆣ貚醪풪쓪ꆣ폐ퟯ폄쯀葥쯹ꆣ 

듺ퟚ믊뫳ꪚ맂쫏ꆣ듳驶쪮쓪ꆣힷퟰ풻믊뫳ꆣ쪮퓂쪮쇹죕볉ꆣ믊뫳짲쫏ꆣ풪
쒩ꆣ�죫豭ꆣ쳬貚쒩ꆣ틔뫺뿜랸ꆣ풪ퟚ컷鞉ꆣ맊黩�쯹뗃ꆣ뻐陼뚼횮튴
춥ꆣ듺ퟚ쫕陼뚼ꆣ튊횮ꆣ쇴豭훐ꆣ벰쪷쮼쏷퓙랸뫓싥ꆣ쯬쪧쯹퓚ꆣ쪮쓪쟳횮늻
뗃ꆣ훁뗂ퟚ벴캻ꆣ붨훐풪쓪냋퓂ꆣힷퟰ黩믊첫뫳ꆣ쯬틔쓀췵쫶黩럮펭믊첫뫳쪹ꆣ
릤늿짐闸蛌쇕黩뢱ꆣ镎욽릫훷틋苤웰뻓ꆣ뫲횪탐퓚ꆣ벴蟀램럮펭ꆣ훁뛾쓪뛾
퓂ꆣ좺뎼틔믊첫뫳蚖훁ꆣ띑�ꆣ볈뛸횇퇉ꆣ쯄랽푰띑첫뫳헟钵쯄ꆣ훁�풪풪쓪뻅
퓂ꆣ뙙荸쪹ퟠ첫믊첫뫳짲쫏ꆣ薒듺뗇헦ꆣ뷱뛾쪮폐웟쓪ꆣ듳탐믊뗛훁킢캩짮ꆣ
낧쮼�顏ꆣ붨훐돵ꆣ틑끬쏷푴ꆣ훛�쯹훁ꆣ쏒늻�뇩ꆣ驱퓂ퟌ짮ꆣ펭푌샭뵞ꆣ횔
내镸캵횮흨ꆣ貤쟳죽쓪횮췢ꆣ폖�훐觛뛸럾횮ꆣ뷱薢풔뙙붛ꆣ늩민맊쫂ꆣ럼
했틔듳탐믊뗛蚢钀豭죕ꆣ냙맙앥낧썃헂菈횮헽뗮ꆣ쿈쇮폐쮾퓬톋틂튻뢱ꆣ끬
낧죕ꆣ쇮菈맙틔톋틂훃ퟹꆣퟔ쇮豭죋뎯쾦짏쪳ꆣ쿈룦풪쇪ꆣ듎룦ퟚ轒ꆣ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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첫믊첫뫳햞菔ꆣ듎퓬짱훷ꆣ鏱죕땹듺ퟚ轒ꆣ웤톋틂ꆣ苤램럮�풪쇪뗮ꆣ훃
듺ퟚ믊뗛킖틂횮폒ꆣ뇣틔뷱쓪쪮튻퓂뛾죕끬낧黩볉ꆣힷ菔풻헦믊뫳ꆣ迄횮ꆣ 

뗂ퟚ믊뫳췵쫏ꆣ�풪뛾쓪쪮튻퓂ꆣ菔黩믊뫳ꆣ웤퓂뛾쪮튻죕볉ꆣ죽쓪헽퓂ꆣ짏ퟰ
햞풻헑뗂믊뫳ꆣ웤햞菔컄돵쇮뇸늿쫌색샮벂ꆣ짏틔벂홞믊뫳黩듳탐믊뫳ꆣ럇튲ꆣ
푴豗쪿藇춨풪黩횮ꆣ춨풪폖췵쫏ꆣ틠럇튲ꆣ내�퍞훐컄놾컄뗂믊뫳햞
菔컄풻ꆣ믊뫳豏쫏ꆣ쮹뗃횮틓ꆣ웤쓪뛾퓂ꆣ믊뫳끬틽ꆣ豭��첫轒폀낲ꆣ
짽���낲뢣ꆣ迄횮벪튲ꆣ죽퓂ꆣ틔믊뫳轒颷헂뻅쫗뢶폐쮾ꆣ쇮흨轒컨
횮첖ꆣ뙙맙했첖삤풪횮컨ꆣ迄횮ꆣ웤颷헂돵쇮퓗뎼辈퇓�쇸鲆뗈ꆣ벰�ꆣ쇴훐
늻쿂ꆣ폖쏼몲쇖豗쪿藇춨풪黩횮ꆣ镲짏蓕몆뱳ꆣ늻솢轒ꆣ쇮쇪쯹뗮럮낲짱훷ꆣ
죽쓪헽퓂쪮냋죕ꆣ첫뎣늩쪿샮벪뢦ퟠ풻ꆣ鳊蟸뎯맊쫂ꆣ헑돉믊뫳ꆣ썃쏷믊뫳ꆣ풪
ꭉ믊뫳ꆣ腋훃葥轒ꆣ죴듳탐믊뗛쇪쯹뗮럮낲짱훷ꆣ뙙붛뗤맊ꆣ饺펑齯컄ꆣ럼
틔풪ꭉ믊뫳ꆣ轒퓚첫짧횮컷ꆣ뷱했탞�ꆣ틔黩듳탐믊뫳葥轒ꆣ횼ꆣ틋틀ꆣ죔뢶
쯹쮾ꆣ훁죽쓪뛾퓂뛾쪮웟죕ꆣ몲쇖듽푴韮벾퇗뗈ퟠꆣ럮�횹ꆣ틋菉荸뗮폝변꺅ꆣ
鏱죕땹轒ꆣ鳊붛뾱鏱ꆣ폃죽퓂쪮냋죕튻镲ꆣ菉荸ퟹꆣ뇣했돽횮ꆣ푴쿂첫뎣ꆣ풔
쟳뗤맊ꆣ첫뎣쟤뚭镸ꆣ앣늩쪿샮벪뢦辈쭝뗈ퟠ풻ꆣ럼캩맅뙙ꆣ뫏폃뷱쓪웟퓂ퟤ뿞
땹轒ꆣ蟸뎯맊쫂ꆣ룟ퟦ쇹퓂뛸퓡ꆣퟚ쪮퓂뛸퓡ꆣ腋퓡펙뇣ퟤ뿞ꆣ땹轒ꆣ쉽뎯뗤
맊ꆣ럼했ퟱ죔ꆣ쇮쯹쮾뷱퓂쪮냋죕틑잰鏱ퟤ뿞캻ꆣ뿞펙ꆣ틔쪮냋죕땹轒ꆣ훆풻ꆣ
뿉ꆣ 

ퟚ믊뫳췵쫏ꆣ�풪풪쓪냋퓂ꆣ菔黩첫짏믊ꆣ풪뫍풪쓪컥퓂ꆣ菔黩믊첫뫳ꆣ쪮
튻쓪죽퓂쯄죕볉ꆣ醗ퟚ믊뫳맹쫏ꆣ풪뫍쪮컥쓪헽퓂ꆣ菔黩믊첫뫳ꆣ듳훐뛾쓪컥
퓂뛾쪮튻죕볉ꆣ웤쓪웟퓂ꆣ짏ퟰ햞풻�낲믊첫뫳ꆣ 

믊뫳쫏ꆣ闾닽쇹쓪쯄퓂ꆣ짏ퟰ첖풻믊첫뫳ꆣ듳훐풪쓪ꆣ짏ퟰ첖풻킢쏷믊첫뫳ꆣ 

쓂ퟚ믊뫳췵쫏ꆣ酣쯄쓪뛾퓂ꆣ菔黩믊첫뫳ꆣ闾닽쯄쓪헽퓂쪮뛾죕볉ꆣ컥쓪쯄퓂ꆣ
짏ퟰ햞풻릧�믊첫뫳ꆣ믊뫳쪒쫏ꆣ貚驶죽쓪죽퓂ꆣ菔黩믊첫뫳ꆣ듳훐풪쓪쯄퓂쪮
컥죕볉ꆣ웤쓪냋퓂ꆣ짏ퟰ햞풻�ꭉ믊첫뫳ꆣ 

쓂ퟚ믊뫳쫏ꆣ闾닽镲ꆣힷ菔黩믊첫뫳ꆣ햞풻탻�ꆣ커ퟚ쒸튲ꆣ 

뺴ퟚ믊뫳ꆣ쪷ꆣ컄ퟚ믊뫳ꆣ쪷ꆣ커ퟚ믊뫳쫏ꆣ 

탻ퟚ믊뫳쫏ꆣ듳훐쪮죽쓪뻅퓂ꆣ짏ퟰ햞풻풪헑믊첫뫳ꆣ 

�ퟚ믊뫳췵쫏ꆣڃ춨쪮쯄쓪냋퓂ꆣ菔黩믝낲첫뫳ꆣ컄뗂풪쓪쯄퓂ꆣ짏ퟰ햞풻릧ꭉ
믊첫뫳ꆣ 

�ퟚ믊뫳ꆣ쪷ꆣ 

헑ퟚ믊뫳뫎쫏ꆣ맢뮯풪쓪쯄퓂菔黩믊뫳ꆣ쳬땶풪쓪菔黩믊첫뫳ꆣ뻓띥짆豭ꆣ쳬땶
뛾쓪쪮뛾퓂ꆣ黩솺췵쏜잲죋쯹몦ꆣ 

  雜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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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四年正月。大理少卿李衢奏。奉進止。令修皇后譜牒事。伏請降明敕。奉敕。
宜依。仍令戶部量事供其紙筆。貞元二年十二月。有司以皇后在殯。請禁公私聲
樂。詔曰。大行皇后喪。庶民之間。並已除服。緣情制禮。須使合宜。其太常權
停教習。京城及諸府。任舉樂音。 

三年正月。詔中書門下兩省及常參官。各宜撰大行皇后挽歌詞三首。其月。詔內
外諸親。設祭於大行皇后。並不假飾花果。已後公私集會。並宜準此。初。皇后
母郕國夫人鄭氏等。請設祭。可之。自是宗室諸親。及李晟渾瑊。神策六軍大將。
皆請設祭。自啟攢宮後。日有數祭。至於將遷座乃止。 

元和十一年三月。順宗皇后王氏。崩於南內之鹹寧殿。諡曰莊憲。初。太常少卿
韋纁進諡議。公卿署定。欲告天地宗廟。禮院奏議曰。謹按曾子問。賤不誄貴。
幼不誄長。禮也。古者天子稱天以誄之。皇后之諡。則讀於廟。江都集禮引白虎
通曰。皇后何所諡之。諡之於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為於郊。傳曰。故雖天
子。必有尊也。準禮。賤不得誄貴。子不得爵母。所以必諡於廟者。諡宜受成於
宗廟。故天子諡成于郊。皇后諡成于廟。今請準禮。集百官連署諡狀訖。讀於太
廟。然後上諡於兩儀殿。既符故事。允合禮經。從之。其年四月。西川節度使李
儀簡。遣使往南詔告皇太后哀。凡天子之喪。嗣天子以卿大夫告於四夷。太后皇
后之喪。則方鎮告之。故事也。時以太后崩。不聽政。欲準故事。塚宰以總百官。
宰相禮儀使裴度獻議曰。塚宰是殷周六官之首。既掌邦禮。實統百司。故王者諒
陰。百官權聽之制。後代設官。既無此號。不可虛設。且國朝故事。或置或否。
古今異制。不必因循。其諸司公事。望請中書門下處分。從之。其年七月。禮儀
使奏。自秦漢以來。天子之後稱皇后。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加太字者。
所以加尊稱也。國朝典禮。皆稱舊制。開元六年正月。太常奏。昭成皇太后諡號。
已牒禮部。禮部乙太字非之。太常報曰。入廟稱後。義係於夫。在朝稱太后。義
係於子。並載在史策。垂之不朽。今百司文牒及奏狀。參詳典故。恐不合除太字。
如諡冊入陵。神主入廟。即當去之。奏可。十五年五月。莊憲皇太后弟故左金吾
衛大將軍王用妻胡氏進狀雲。請用姑莊憲皇太后蔭。補千牛。申中書門下。稱准
格無條。伏見貞元中。沈翬用姑睿真皇太后蔭。元和中妾弟二男浩。亦用皇太后
蔭。伏乞天恩允妾所奏。可之。仍入格令。 

天祐元年九月。冊昭宗皇后何氏為皇太后。中書門下奏請太后宮請以積善為名。
從之。 

  內職 

舊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昭儀。
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為九嬪。正二品。
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寶林二十七人。正
六品。禦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以備周禮六宮之數。其
外又有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分掌宮中服禦藥膳之事。宮正糾
愆失。彤史紀功書過。龍朔二年。改易官名。置贊德二人。正一品。以代夫人。
宣儀四人。正二品。以代九嬪。承閨五人。正四品。以代美人。承旨五人。正五
品。以代才人。衛僊六人。正六品。以代寶林。供奉八人。正七品。以代禦女。
侍櫛二十人。正八品。以代采女。又置侍巾三十人。正九品。鹹亨二年。復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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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太宗黜隋之亂政。未下車而大放宮女。正位配尊。惟其舊德。宮閫之職。備
員而已。所謂刑於內以正乎外。及高宗永徽之後。政出宮中。公卿大夫。罔不憚
服。其取威也多。山陵未畢。而塚嗣再廢。遂闕翦王室。改立宗社。非一朝一夕
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及中宗追王韋氏。崇寵三思。使以先朝故事尊誘之。於是
慶雲之瑞。宣於朝廷。桑女之歌。布於天下。防閑之道大壞。亂逆之謀預召矣。
卒以禍敗。為後王誡。元宗即位。大加懲革。內外有別。家道正矣。 

懿宗淑妃郭氏。生同昌公主。帝在藩邸。常經重疾。妃侍醫藥。見黃龍出入臥內。
既間。妃以異告。帝曰。慎勿言之。貴必不相忘。婕妤崔氏。王氏。此條原本有
闕。 

  雜錄 

貞觀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尚書八座議曰。謹按王者正位。作為人極。朝有公卿
之列。室有嬪禦之序。內政修而家理。外教和而國安。爰自周代。洎乎漢室。名
號損益。時或不同。然皆寤寐賢才。博採淑令。非唯德洽宮壼。抑亦慶流邦國。
近代以降。情溺私寵。掖庭之選。有乖故實。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
家。怨憤充積。而濫吹名級。入侍宮闈。即事而言。竊未為得。臣等伏請。今日
以後。後宮及東宮內職員有闕者。皆選有才行充之。若內無其人。則旁求於外。
采擇良家。以禮聘納。 

永徽六年十月。武後未立。上特號為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奏言。帝王嬪
妃。自有恆數。今若別立妃號。臣等竊以為不可。乃止。 

貞元六年七月九日。太常卿崔縱奏。謹按司封令及六典。王母為太妃。高祖宇文
昭儀生韓王元嘉。後為韓國太妃。太宗燕妃生越王貞。後為越國太妃。今諸王母
未有封號。請遵典故。其月。吏部郎中柳冕署狀。稱歷代故事及六典。無公主母
稱號。臣謹約文比義。公主母既因公主而貴。伏請降於王母一等。命為太儀。各
以公主本封。加太儀之上。旨依。 

元和四年。德宗皇帝妃韋氏卒。廢朝三日。妃祖濯。尚中宗女定安公主。官至衛
尉少卿。父會昌中為義王駙馬。妃少入宮。性敏順。善於承奉。德宗重之。遂冊
為妃。六宮服其德。崇陵復土畢。於園寢終三年之制。至是卒。 

尚宮宋氏葬。奉敕令所司供鹵簿。準故事。只合給儀仗。詔以鼓吹賜之。宋氏姊
妹五人。皆有文學。貞元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真。貢至闕下。德宗召入宮試。兼
問經史文義。深加賞歎。自後皇太子及諸王公主等。多從受學。姊妹中。尚宮尤
通達人事。自憲宗穆宗。呼為先生。其名實根本。具在憲宗實錄。寶歷元年。贈
梁國夫人。其年七月。敕殿中。上奉禦郭環曾祖故陳州刺史崇。可封工部尚書。
曾祖母唐氏。可贈晉昌郡夫人。祖母李氏。可贈隴西郡夫人。父右威衛將軍義。
可贈禮部尚書。以環妹才人有寵故也。未為妃後。一旦褒贈。榮及祖禰。前例無
之。 

天祐二年九月六日。內出宣旨。乳母楊氏可賜號昭儀。乳母王氏。可封郡夫人。
第二乳母先帝已封郡夫人。可準楊氏例改封。中書奏議。言乳母古無封夫人賜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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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之例。近代因循。殊乖典故。昔漢順帝以乳母宋氏為山陽君。安帝乳母王聖為
野王君。當時朝議。猶或非之。惟中宗封乳母于氏為平恩郡夫人。尚食高氏為蓨
國夫人。今國祚中興。禮儀革舊。臣等商量。楊氏望賜號安聖君。王氏福聖君。
第二王氏康聖君。從之。 

其年十二月。敕宮嬪女職。本備內任。近年以來。稍失禮儀。今後每遇延英坐朝
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 

  出宮人 

커뗂뻅쓪냋퓂쪮냋죕ꆣ푴췵헟菈슚ꆣ좡쿳쳬맙ꆣ짏苤쇐쯞횮탲ꆣ쿂릩�돽횮틛ꆣ
험ퟔ맅컴ꆣ뻟폐릝컄ꆣ쒩듺짝틹ꆣ쯑쯣齯뛈ꆣ쪡豭튴ꆣ웤钵貍뛠ꆣ醑욝짮ꆣ
뻃퍈ퟥꆣ튻镲鱰쪡ꆣ룷迄좢울ꆣퟔ쫇훐豭잰쯹돶ꆣ펋죽잧죋ꆣ�퍞뛾쓪뒺
죽퓂ꆣ훐闸짡죋샮냙쮎짏럢쫂풻ꆣퟔ뇝쿂쫜쏼틑臭ꆣ푴쪾쳬쿂ꆣ놡ꆣ탴탌
짷ꩺꆣ릪탐릝莀ꆣ鱰鍰럾뙒ꆣ裲쮴뗂틴ꆣ齯틔�듋ꆣ좻髢띥ꆣ틠뿖쫇몵횮
뻌ꆣ췹쓪돶豭죋ꆣ캴黩녍짆ꆣ론슄듳낲豭벰튴춥菈ꆣ齯폃豭죋ꆣ蓓폐钵졦ꆣ
틂쪳횮�ꆣ만ퟔ놶뛠ꆣ폄횮풩ꆣퟣ룐뫍髢ꆣ뾺黩몦ꆣ틠믲평욝ꆣ훁웟퓂죽죕ꆣ
짏홞쫌뎼풻ꆣ譄죋폄짮豭ꆣ쟩貍뿉鲡ꆣ쯥쫏쒩쓪ꆣ쟳닉齯틑ꆣ듋뷔뷟죋�솦ꆣ
쯹뢥좡ꆣ쟒麢�횮ꆣ룼뫎쯹폃ꆣ뷱貢돶횮ꆣ죎쟳�莫ꆣ럇ꪚ틔쪡�쾢죋ꆣ틠
룷뗃쯬웤탔ꆣ쫇쏼짐闸ퟳ�듷菙ꆣ뵯쫂훐뛅헽芐뗈ꆣ튴춥豭컷몆돶횮ꆣ
풪뛾쓪냋퓂쪮죕푴풻ꆣ맅헟죽럲죋뻅该뛾쪮웟쫀譄냋쪮튻뙒얮ꆣ틔苤菈슚퇉ꆣ
릧듳貚ꆣ탞앦첖ꆣ뛸쇹豭闧캻ꆣ캴뢱훜뙙ꆣ냋퓂쯣죋ꆣ늻탐鵨램ꆣ훁
쭋�홇ꆣ폀쿯쎓ꆣ풬낻폐퇔ꆣ짏쇖틽쾯ꆣ듋葴횮쯹쒽ꆣ캴퓸췼튲ꆣ헟ꆣ
죋탺횜ꆣ슄뗀슷ꆣ틔黩쟳슕즫ꆣ�苤튴춥ꆣ�횾횮캴ꆣ뫎쮹퇔횮췽ퟷꆣ
췹뺉첫욽릫훷좡죋죫豭ꆣ틔쫂迄ꆣ캴쓜뻜틖ꆣ튊늻�쒪죴ퟔ쪡ꆣ폻횹홲쒪
죴ퟔ탞ꆣ룄뛸룼辈ꆣ鍰횮뿉튲ꆣ该틑쿂ꆣ꺔鋾鏱ꆣ쪹�웤볒ꆣ틋쇮쯹쮾貢�
얣ꆣ뷱퓂쪮뛾죕ꆣ뢰돧쏷듽�횹ꆣ 

듳驶쪮쯄쓪컥퓂ꆣ돶豭죋냙죋ꆣ 

�풪뛾쪮튻쓪죽퓂ꆣ돶豭죋죽냙죋ꆣ웤퓂ꆣ폖돶豭벰뷌랻얮볋쇹냙죋ꆣ슠웤
퍈웝펭뻅荍ꆣ냙탕쒪늻뷐뫴듳쾲ꆣ 

풪뫍냋쓪쇹퓂ꆣ돶豭죋뛾냙�ꆣ죎웤볞엤ꆣ쪮쓪쪮뛾퓂ꆣ돶豭죋웟쪮뛾죋ꆣ 

酣쯄쓪뛾퓂ꆣ쿈퓚튴춥豭죋ꆣ벰쓦죋볒뿚ꆣ腋엤菈血헟ꆣ腋럅돶췢ꆣ죎웤쯹
�ꆣ웤퓂컄ꆣ豭훐샏쓪벰骈벲늻죎쪹틛ꆣ腋폐뢸쒸헟ꆣ腋캯쯹쮾ꆣ�鏱럅돶ꆣ 

貚驶뛾쓪쪮뛾퓂ꆣ퓚菈豭얮ꆣ틋럅죽잧죋ꆣ볞벰驷뷼퍈ꆣ腋迄쯹뇣ꆣ늻貤
蚖ꆣ 

돉죽쓪뛾퓂ꆣ컄ퟚ틔몵돶豭죋蒢뫃얫뗈컥냙죋ꆣ쯍菉뷖쯂퍞ꆣ죎驷퍈웝ꆣ틮
죕ꆣ틲ퟏ貦ꆣ퓗쿠샮ثه풻ꆣ뇝쿂럅豭얮钵뛠ꆣ뗂�잧맅ꆣ鵨훆냋퓂쯣죋ꆣ镸커
욽藇ꆣ틠뛠鋱鏱ꆣ훙쓡쯹홞캴튊뫃뗂죧뫃즫헟ꆣ퓗쿠풻ꆣ컴镸커틔鋱鏱횮쪧ꆣ
훐풭뮯黩ퟳꆣ잧맅뿉黩틳틓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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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會要卷四 

  儲君 

太子建成。高祖長子。武德元年六月七日。冊為皇太子。九年六月四日。伏法。
追封息王。初。武德元年六月。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疏諫曰。臣聞性相近而習相
遠。以其所好相染故也。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擇而任之。但是無德
義之人。家門不能邕睦。及好奢華馳騁。嫚遊聲色。不得使親而近之。臣歷觀往
古。下覽近代。至於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為左右亂之。願陛下選賢才以為
皇太子僚友。如此則克隆磐石。永固維城矣。 

中山王承乾。太宗長子。武德三年六月。封恆山郡王。五年八月。徙封中山郡王。
九年十月。立為皇太子。貞觀十七年四月六日。廢為庶人。居黔州。十八年十二
月二日。薨。開元二十四年。追封恆山郡王。諡曰湣。初。貞觀十三年。黃門侍
郎劉洎上疏曰。太子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常識憂懼。無由曉風俗。
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獎。是故周儲上哲。思望奭而加
裕。漢惠深仁。引綺園而昭德。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苟
不勤始。將悔於終。故晁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樂。臣今不
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陛下多才多藝允武允文。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
求異聞于振古。勞叡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後。陛
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遊。臣所未喻一也。如蹔屏機務。即寓目雕蟲。屈宋不
足以升堂。鍾張何階於入室。陛下好古如此。而令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臣
所未喻二也。備該眾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議。聽朝之隙。引見群臣。
降以溫顏。訪以今古。陛下自行如此。而令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喻
三也。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蔑而不急。未見其可。
上遂敕劉洎。令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太子談論。十六年二月。諫議大
夫褚遂良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其為崇重。用物
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
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
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奸。承機而動。私恩害
公。或至亂國。臣伏見東宮料物。歲得四萬段。付市貨賣。凡值一萬一千貫文。
魏王支別。封及廩物。一年幾值一萬六千貫文。是儲君料物。翻少藩王。朝野聞
見。以為非是。昔漢明帝披輿地圖。等諸國戶口。令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明
德馬後為言。亦不偏得。此則防其嗜欲。節其驕恣。伏願陛下頗擇漢法。宏此無
偏。儲君之用。微附古昔。則天下幸甚。因詔曰。儲貳不會。自古常式。近代以
來。多為節限。求之故寔。深非事宜。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至
其年八月十四日。上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為我言之。右僕射高士
廉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最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行禮義
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當今四方仰德。誰敢為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
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上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
子守器東宮。弟及庶子。數將五十。心常憂慮。頗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佐
何嘗不傾敗家國。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君。爰及諸王。鹹求正士。且事人
歲久。則分義情深。非意窺覬。多由此作。於是限王府官寮。不得過四考。十七
年三月。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上表。言皇太子及諸王。陛下處置。未為得所。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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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國之本也。伏願深思遠慮。以安天下之情。上曰。我識卿意。我兒雖患腳。猶
是長嫡。豈可舍嫡立庶乎。 

燕王忠。高宗長子。貞觀二十年八月。封陳王。永徽三年七月。冊為皇太子。六
年十一月。武後既立。禮部尚書許敬宗奏曰。臣聞元儲以貴。立嫡之義尤彰。罔
敢同名。正本之文愈顯。既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為吾君之胤。
夙嫺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為孽奪宗。降居藩邸。臣以愚誠。竊所未喻。且
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升明兩。近者元妃載
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火宜息。安可以濫茲皇統。叨據大器。國有諍臣。
孰逃其責。竊惟息姑克讓。可以思齊。劉彊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太伯。不亦可
乎。踵武延陵。固當安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于天庭。倒襲衣裳。使違方於
震位。蠢爾黎庶。雲誰繫心。垂裕後昆。將何播美。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事
或犯鱗。必嬰嚴憲。伏自思忖。荷眄前朝。引於陋巷之中。申以後車之禮。雲臺
畫像。十有八人。三紀於茲。惟臣僅在。常思勉力。少報鴻恩。今茲塚嗣執珪。
下支當璧。孟侯淪屈。大典未申。臣既分職文昌。典司嘉禮。位陪宗伯。不敢曠
官。效命之秋。宜在茲日。及召見。上曰。卿朕之伯夷。立嫡之義。在禮何如。
對曰。正國本則萬事理。皇太子國之本也。本猶未正。萬國無以繫心。東宮者。
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竊位而懷疑。恐非宗廟之福也。願陛
下熟計之。上曰。忠已自讓。對曰。能為太伯。願速從之。顯慶元年正月六日。
降為梁王。官寮皆懼罪亡匿。無敢見者。太子右庶子李安仁。獨候忠泣涕。拜辭
而去。時論美之。 

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永徽六年正月。封潞王。龍朔元年九月二十日。改封
沛王。鹹亨二年五月十三日。敕尚書省與奪事。及須商量拜奏事等文案。並取沛
王賢通判。其應補擬官。及廢置州縣。並兵馬刑法等事。不在判限。三年九月。
改名德。徙封雍王。上元二年六月三日。改名賢。冊為皇太子。調露二年八月二
十日。廢為庶人。唐隆元年七月七日。追贈太子。諡曰章懷。賢初封潞王。為幽
州都督。始出閣。容止端雅。高宗深所歎賞。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尚書禮
記。誦古詩賦復千餘篇。暫經領覽。遂即不忘。我曾遣誦論語。至賢賢易色。遂
再三覆誦。我問何為如此。乃雲性愛此言。及為皇太子。令監國。處分明審。為
時所稱。儀鳳中。手敕褒美。賢又令右庶子張大安等。注範曄後漢書。表上之。
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秘閣。時正議大夫崇儼。以符劾之術為則天任使。密稱
英王狀類太宗。又宮人潛議雲。賢是後姊韓國夫人所生。賢亦自疑懼。則天又常
撰少陽政範。及孝子傳以賜之。仍數作書以責讓。及崇儼為盜所殺。則天疑賢所
為。又使人發其陰事。詔中書侍郎薛元超。黃門侍郎裴炎。禦史大夫高智周。與
法官推鞫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皁甲數百領。乃廢為庶人。幽於別所。 

節湣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聖歷元年臘月。封義興郡王。神龍元年二月十九日。
徙封衛王。二年七月五日。冊為皇太子。三年七月五日。兵敗自殺。唐隆元年六
月二十五日。贈太子。景雲元年七月。諡節湣。十一月。陪葬定陵。廢太子瑛。
元宗第二子。本名嗣謙。景雲元年九月二日。封真定郡王。先天元年八月十一日。
進封郢王。開元三年正月十七日。冊為皇太子。十三年三月十日。改名鴻。二十
三年七月。改名瑛。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廢為庶人。初。二十三年。將廢太
子。謀於宰臣。張九齡曰。太子天下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且太子之在東宮。
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有過父恕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狀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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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寶應元年五月十九日。敕宜復舊封皇太子。初。
瑛母趙麗妃。有才貌。善歌舞。元宗在潞州。甚寵遇。及武惠妃寵幸。麗妃恩顧
漸薄。時鄂王瑤母皇甫德儀。光王琚母劉才人。皆元宗在臨淄邸得幸。及惠妃承
恩。鄂光之母。亦漸疏薄。於是瑛與鄂光。自謂母氏失職。常有怨望。遂為李林
甫及駙馬楊洄所誣。元宗震怒。並廢為庶人。俄又賜死。天下冤之。後惠妃屢見
三庶人為祟。 

惠昭太子寧。憲宗長子。元和元年八月。封為鄧王。四年閏二月。立為皇太子。
六年十二月薨。諡曰惠昭。莊恪太子永。文宗長子。太和四年正月。封魯王。六
年十月。立為皇太子。開成三年十月薨。諡曰莊恪皇太子裕。昭宗長子。大順二
年六月二十八日。封德王。乾寧四年二月十四日。冊為皇太子。天祐元年薨。 

  雜錄 

貞觀十六年六月。苑西守監穆裕。農囿不脩。太宗怒甚。命於朝堂斬之。侍臣戰
慄。莫敢進言。太子承乾諫曰。人者有生最靈。一死不可復活。命即斬之。理恐
未盡。請付法司推鞫。太宗意解。即笞而釋之。長孫無忌進曰。陛下發天威之怒。
太子犯顏進諫。斯誠四海之福。太宗曰。自朕禦天下。虛心正人。即有魏徵。朝
夕納諫。自徵雲亡。劉洎繼之。太子幼在朕前。每見規諫者。常心悅之。染以成
性。故有今日之諫耳。 

十七年閏六月。詔曰。皇太子地惟儲副。寄深監撫。兼統禁旅。是允舊章。宜知
左右屯營兵馬事。大將已下。並受處分。十九年。高士廉劉洎等。表稱皇太子與
百官書疏。先無禮式。請詳定其儀。詔曰。皇太子地在震方。禮絕群後。而令書
法式。未著彜章。近代以來。例皆明白。謙過逼下。書依眾庶。無以別貴賤之差。
將何顯尊卑之序。理非通允。宜有更張。凡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宜畫令。左
右庶子以下署名。宣奉行書按畫日。其餘與諸親及師傅等書。不在此限。二十年。
太宗於寢殿側。置一院。令太子居之。絕不遣往東宮。門下侍郎兼太子賓客褚遂
良上疏諫曰。臣聞周家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禮曰。男子十年
出就外傅。出宿於外。學書計。然則古之達者。豈無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
如此。況君之世子乎。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
或生愆。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常許旬日半月。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
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之日。如生之年。太宗從之。長安三年。太子詹事崔神
慶上表曰。臣伏思五品以上。所以帶龜者。比為別敕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
然後應命。況太子元良國本。萬方所瞻。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
防萌之慮。臣昨見緣突厥使見太子。合入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
太子當時又報臣雲。昨日至晚侍奉。不見聖人諭及遣來。今者直準臺符入朝。事
得安否。臣又思周禮儀注。例皆奏聞。臺符所下。必將非妄。臣又自到朝堂。審
知是寔。所以太子遽往。當今人稟淳化。內外同心。然古人慮事於未萌之前。所
以長無悔吝之咎。臣愚見太子既與陛下異宮。伏望召太子。先報來日。非朔望朝
參。應須宣喚。伏望降墨敕及玉契。以符重慎之道。 

開元十六年五月敕。所選皇太子及諸王等妃。既是百官子女。禮合避人。今追就
府縣。及過本司。未為得所。其應預妃者。宜令所司具名錄奏。各令女及近親隨
使。於命婦朝堂待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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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元年四月。代宗自楚王改封成王。張皇后有子數歲。陰有奪宗之議。宰臣李
揆因對見。肅宗從容謂曰。成王嫡長有功。今當命嗣。卿意如何。揆拜賀曰。陛
下言及于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不勝大慶。肅宗喜曰。朕計決矣。 

建中元年二月。國子司業歸崇敬土言。準制。皇太子時幸太學。行齒胄之禮者。
伏請每至春秋國學釋奠之時。所司先奏聽進止。其釋奠齒胄之禮。如開元禮。或
有未盡。請委禮儀使更以古議詳定聞奏。 

貞元中。裴延齡韋渠牟以姦佞相次選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剋剝聚斂。自
以為功。天下怨怒。陸贄李充以讒毀受譴。陽城等伏闕懇諫。幾至得罪。順宗在
東宮。每進見輒言延齡輩不可用。而諫臣可獎。德宗卒不相渠牟延齡而宥城等者。
東宮之力也。德宗嘗泛舟魚藻宮水嬉。命皇太子升舟。舟具皆飾以金碧丹青。婦
人盛飾操舟。光彩耀燭。眾樂俱發。德宗顧太子。今日如何。曰。極盛。然後退
以奢諫。德宗不悅焉。 

貞元二十一年四月。冊廣陵王為皇太子。時順宗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
內外咸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陰雨。皆以為群小用事之應。
及將行冊禮之時。雨乃止。天景清明。有慶雲見。識者以為天意所歸。及睹皇太
子儀表。班行悚動。退無不相慶。至有感而泣者。道路歡悅。遞相傳告。中外有
屬焉。 

元和五年二月。太常禮院奏。百官避皇太子名諱。詳禮經。公卿大夫與太子同名
無嫌。蓋尊統於上。太子同在臣子之列。國朝故事。東宮官號。並東宮殿及門名。
與太子名同皆改。然無百官避東宮名者。德宗在春宮。處州舊名不改。並禦史院
同姓名者亦不改。伏以宮臣名及宮殿門名。並百官宗姓中。有與皇太子名同者。
即幹儀制。禮合迴避。臺官及王公爵土名號。推義比例。並無改文。詔可。六年
閏十二月。皇太子薨。前四年。有司將行冊禮。改以孟秋。再卜日。臨事皆以雨
而罷。至十月方就廷。冊纔二週歲而薨。 

元和十年。皇太子侍讀諫議大夫韋綬奏。皇太子學書至依字。輒去其傍人字。臣
問其故。答曰。君父每以此字可天下之奏。臣子豈合書之。上深嘉歎之。其年五
月。韋綬罷侍讀。綬好諧戲。兼通人間小說。太子因侍上。或以綬所能言之。上
謂宰臣曰。侍讀者當以經術傅導太子。使知君臣父子之教。今或聞韋綬談論。有
異於是。豈所以傅導太子者。因此罷其職。尋出為虔州刺史。其年十二月。惠昭
太子薨。命國子司業裴茞議廢朝禮。茞奏。故事無皇太子薨禮。請輟視朝十二日。
蓋用期服易月之制也。其年。惠昭太子既薨。穆宗時為遂王。憲宗以澧王居長。
又多內助。將建儲貳。命翰林學士崔群與澧王作讓表。群執奏曰。大凡已合當之。
則有陳讓之義。若不合當。因何遽有讓表。今遂王嫡子長。所宜正位青宮。乃從
之。及後穆宗即位。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謂之曰。我升儲位之時。卿為羽翼。
群奏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
辦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 

長慶二年十二月。上禦紫宸殿。冊皇太子。故事。冊太子禦宣政殿。時以聖體未
康。慮勞登禦。故從便也。是日。備宮懸於殿庭。列內仗於兩閣門內。群臣辨色
序立于宣政門外。俄就外廊食訖。始具衣冠劍履。入自月華門。列位於正衙。辰



唐会要 

 28

後一刻方入閣。上臨軒。復以中官列侍。太子步自崇明門。以宮寮翼從。駙馬二
人扶衣冠。禮儀使導以進。及樂作。扇開。群臣拜訖。太子進至龍墀東南。再拜
受冊。攝中書令杜元穎跪讀冊文訖。以授太子。太子再拜舞蹈。乃歸於崇明門幕
殿。群臣賀皇帝訖。退詣崇明門謁太子。太子命舉簾執笏答拜。宮寮拜則受之。 

開成元年五月。中書門下奏。臣等累奉德音。令與皇太子於甲族選妃家。今商量
於兩都及側近精擇甲族。可以選尚者。敕塚嗣元良。家國之慶。人倫之始。在娶
元妃。雖吉事尚更於待年。而嘉偶宜深於善教。至於先定。冀選義方。屬在德門。
遂成好合。在東京委裴度。西京委宰臣。各申旨諭。兩月內送中書門下。開成三
年十月。莊恪太子薨。太常禮院奏皇太子薨。禮儀至重。諸祠祭除天地社稷之外。
並合權停。其天地社稷祭日。懸而不樂。虞祭已後。卻依常式。從之。 

  追諡太子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本名重照。惠莊太子撝。睿宗第二子。惠文太子範。
睿宗第四子。惠宣太子業。睿宗第五子。靖恭太子琬。元宗第六子。恭懿太子 Ö。
蕭宗第十二子。昭靖太子邈。代宗第三子。文敬太子謜。德宗之子。本順宗子。
上愛念之。養為子。懷懿太子湊。穆宗第六子。悼懷太子普。敬宗長子。靖懷太
子漢。宣宗第二子。會昌六年封王。大中六年薨。追諡靖懷。 

  雜錄 

懿德太子生於東宮內殿。高宗甚悅。及滿月。大赦。改元永淳。是歲立為皇太孫。
開府置官屬。及中宗遷于房州。其府廢。聖歷初。中宗為皇太子。封為邵王。大
足元年。為人所構。與其妹永泰郡主之夫魏王武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
恣入宮中。則天命杖殺之。年十八。重潤風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既死非其罪。
大為當時所惜。中宗即位。追贈皇太子。諡曰懿德。陪葬乾陵。仍為聘國子監丞
裴粹亡女為冥婚。與之合葬。 

惠莊太子撝。初生。則天嘗以示僧萬迴。萬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之精。養之宜
兄弟。則天甚悅。始令列于兄弟之次。 

惠文太子範。好學尚書。雅愛文章之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與閻朝隱。劉廷琦。
張諤。鄭繇。篇題唱和。又多聚書畫古跡。為時所稱。上禁約王公。不令與外人
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己。坐與範遊讌。兼私挾讖緯之書。配徙嶺外。萬年尉劉廷
琦。太祝張諤。皆坐黜。雅稱風格秀整。時士庶冀有所成功。忽然殂謝。遠近失
望焉。 

  皇太孫 

貞觀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誕皇太孫。宴宮寮於宏教門。太宗幸東宮。自殿北
門入。謂宮臣曰。頃來生業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等宴會。朕有甲觀之慶。
故就卿為樂耳。謂太子曰。爾國之儲貳。府藏是同。金玉綺羅。不足為賜。但先
聖典籍。可為鑑誡耳。因賜尚書毛詩孝經各一部。太子太傅蕭瑀曰。今所賜書。
請陳其要旨。申明義趣。可為深誡者。皆委曲言之。上大悅。以為師傅得人。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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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元年三月十五日。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將置府寮。上召吏部侍郎裴敬尋。郎
中王方慶。問今立太孫。前代故事如何。方慶進曰。臣按周禮有嫡孫。漢魏以來。
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但封王耳。晉太康元年。立湣懷太子第二子臨淮王臧為
皇太孫。永寧元年。立湣懷太子第三子襄陽王尚為皇太孫。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
齊永明十年。立文惠太子長子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使居東宮。今皇太子在而立
太孫。旁求載籍。未有前例。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可。三王不襲禮。五
帝不沿樂。苟不失上下之序。虧政理之道。亦何事而不可。詩曰。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屍。以其昭穆同也。今陛下肇建
皇孫。創斯盛典。所以彰子孫千載之盛。福祚靈長之應也。上悅。使方慶詳求典
故。官屬員品。乃奏太孫府置師傅。及文學祭酒。及左右長史。東西曹掾。主簿
管記司錄以下六曹從事等官。各加王府一級。上後頗以為疑。竟不補授而止也。
憲宗皇帝六七歲時。德宗抱置膝上。謂曰。汝是何人。在吾懷中。對曰。第二天
子也。上大驚喜。由是重之。 

唐會要卷五 

  諸王 

앦훆ꆣ퍈췵쪳럢냋냙釴ꆣ폐훁튻잧釴ꆣ릫훷죽냙釴ꆣ릫훷볓죽냙釴ꆣ폐훁쇹냙
釴ꆣ룟ퟚ뎯ꆣ틔엦펢풥죽췵ꆣ벰첫욽릫훷ꆣ커쯹짺ꆣ쪳럢폢뎣훆ꆣ뒹린훐ꆣ
첫욽훁튻잧뛾냙釴ꆣ쉽驶돵ꆣ믊쯃럢黩쿠췵ꆣ첫욽릫훷뷔죽잧釴ꆣ낲훐ꆣ觛뒺
췵탖뗜컥죋ꆣ룷죽냙釴ꆣ짱لمح돵ꆣ쿠췵첫욽릫훷춬훁컥잧釴ꆣ크췵죽잧釴ꆣ鳘췵
뛾잧釴ꆣ돉췵웟냙釴ꆣ觛뒺뗈췵뷔웟냙釴ꆣ쯃펺췵뫢앒ퟍ냍쇪훐즽췵컥냙釴ꆣ
낲颷릫훷뛾잧釴ꆣ貎튻잧컥냙釴ꆣ탻돇틋돇탻낲룷튻잧釴ꆣ쿠췵얮黩뽨훷헟ꆣ
룷죽냙釴ꆣ크췵짽莦캻ꆣ쿠췵볓훁웟잧釴ꆣ낲颷죽잧釴ꆣ貎뛾잧컥냙釴ꆣ탻돇
틔쿂뛾잧釴ꆣ貎낲颷뷔틔웟잧釴黩쿞ꆣ쮮몵틠늻웆鍰ꆣ쏢틔헽ퟢ펹돤钵ꆣ쳆
슡훐ꆣ쯃펺췵觛뒺췵럢黩퍈췵ꆣ룷볓훁튻잧釴ꆣ풪훐ꆣ貎췵컥잧컥냙釴ꆣ췵
톦췵룷컥잧釴ꆣ짪췵쯄잧釴ꆣ�췵튻잧냋냙釴ꆣ믊쏃黩릫훷튻잧釴ꆣ쿌틋릫훷볓
훁튻잧釴ꆣ웤믊ퟓ럢췵헟뛾잧釴ꆣ믊얮黩릫훷헟컥냙釴ꆣ폖화믊얮黩릫훷헟샽
볓튻잧釴ꆣ웤럢ퟔ풪틔ꆣ뱳틔죽잧釴黩쿞ꆣ돵ꆣ�퍞훐ꆣ룟ퟚ黩镸췵ꆣ틔컄
뗂믊뫳ퟮ짙ퟓꆣ뇀ꆣ샛쓪ꆣ첫ퟚ酺횮ꆣ늻쇮돶ꆣ룟ퟚ뎯ꆣퟚ黩틳풥췵ꆣ
돉ꆣ틠틔葴쳬ퟮ짙ퟓꆣ늻쇮돶ꆣ쯃쉽ퟫ듳캻ꆣ쉽驶돵ꆣ럢黩쿠췵ꆣ쪼돶ꆣ
훐ퟚ镲ꆣ틔흓췵훘뢣쪧郛ꆣ돶�췢랪ꆣ크췵훘뾡黩첫ퟓꆣ폖앣돉췵잧샯뗈웰뇸ꆣ
貢필ꆣ맊鳘췵훘쎯쓪쪮쇹웟ꆣ뺹틠뻓豭훐ꆣ쿈쳬횮ꆣ믊ퟓ폗葴뻓菈ꆣ陼
럢ꆣ틔쓪鵵돉ꆣ쓋낲蟸쯂陼뢽풷돇黩듳햬ꆣ럖풺뻓횮ꆣ쏻黩쪮췵햬ꆣ쇮훐
맙톺횮ꆣ詁돇훐웰뻓ꆣ쎿죕볒쇮�짅ꆣ폖틽푾豗릤闸횮쪿죫뷌ꆣ홞횮쫌흸ꆣ쪮
췵홞酣훒뛵顳맢荸鵽폀퇓쪢鷺뗈ꆣ틔쪮앥좫钵ꆣ웤觛탅셸�遡鯶웟췵ꆣ폖
뻍럢ꆣ죫菈햬ꆣ풪뛾쪮컥쓪ꆣ뛵맢뗃ퟯꆣ훒췵쁞듳뵹ꆣ쳬貚훐ꆣ酣폖驻ꆣ캩
顳荸쪮쯄췵뻓菈ꆣ뛸뢮쒻쇐췢랻ꆣ驱镲춨쏻웰뻓뛸틑ꆣ췢화豏돉ꆣ폖쪮햬
췢훃냙豏풺ꆣ쎿驱탒졁쟥豭ꆣ苈틠폐쪮췵햬냙豏풺ꎬ쪮췵豭죋쎿풺쯄냙죋ꆣ냙
豏풺죽쯄쪮죋ꆣ폖豭훐훃빓돇軬ꆣ틔뵯화췵퓂�ꆣ화豏뱻볞얮ꆣ틠뻍쪮햬훐ꆣ
첫ퟓ늻뻓陼豭ꆣ떫뻓돋�쯹탒횮葥풺ꆣ첫ퟓ횮ퟓꆣ틠럖풺뛸뻓ꆣ믩볞葴춬퍈
췵릫훷ꆣ돧죊텙횮뙙풺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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룟ퟦ뛾쪮췵ꆣ크췵풪냔ꆣힷ햞金ꆣ뎲췵풪벪ꆣ붨돉춬활ꆣ럼램ꆣ햞듌ꆣ돾췵훇ꆣ
ힷ햞낧ꆣ읇췵풪뺰ꆣ앣랿�郛춬활ꆣ럼램ꆣ鵨췵풪닽ꆣ돐재춬활ꆣ럼램ꆣ�췵풪
뫠ꆣ훜췵풪랽ꆣ탬췵풪뙙ꆣ췵풪볎ꆣ쫂뻟ꆣ역췵풪葴ꆣ햞풻쮼ꆣ췵풪�
햞풻믝ꆣ믴췵풪�ꆣ쫂뻟ꆣ췵풪ꆣ햞풻읦ꆣ뗀췵풪酣ꆣ햞풻킢ꆣ쫂뻟
ꆣ췵풪풣ꆣ햞풻뾵ꆣ쫂뻟ꆣ췵�ꆣ쫦췵풪쏻ꆣ쟱짱蓞쯹쿝ꆣ쯀럇웤
ퟯꆣ쫂뻟ꆣ붭췵풪쿩ꆣ햞풻낲ꆣ쫂뻟ꆣ쏜췵풪闔ꆣ햞풻�ꆣ췵풪诫ꆣ
쫂뻟ꆣ 

첫ퟚ쪮뛾췵ꆣ돾췵貒ꆣ藇췵ꆣ쫂뻟ꆣ췵첩ꆣ햞풻릧ꆣ쫂뻟ꆣتحج췵땶ꆣ
쫼죋ꆣ쫱췵郖ꆣ쫼죋ꆣ햞풻떿ꆣ쫂뻟ꆣ쩙췵郁ꆣ黩죋핟룦ꆣ믌뿖ퟔ骢ꆣ쫂뻟
ꆣ풽췵�ꆣ쫂뻟ꆣ뱯췵짷ꆣ쫂뻟ꆣ붭췵蟌ꆣ햞풻骑ꆣ�췵뢣ꆣ닜췵
쏷ꆣ쫼죋�춨활ꆣ잭훝ꆣ뛸ퟔ骢ꆣ듺췵몆ꆣ 

룟ퟚ죽췵ꆣ풭췵킢ꆣ햞풻떿ꆣ鷉췵짏뷰ꆣ훜앤핟룦ꆣ뿖釖ퟔ骢ꆣ푓췵쯘릝ꆣ쫂뻟
ꆣ 

훐ퟚ튻췵ꆣ흓췵훘뢣ꆣ활랴ꆣ럼램ꆣ 

ퟚ튻췵ꆣ췵슡ꆣ 

풪ퟚ쪮뻅췵ꆣ췵ꆣ뛵췵겎ꆣ뗃ퟯퟔ骢ꆣ맢췵ꆣ黩죋핟룦ꆣ쯀럇웤ퟯꆣ쿄췵
튻ꆣ쫂뻟ꆣ荸췵굪ꆣ鵽췵? ꆣ金췵쏴ꆣ햞풻낧ꆣ폀췵굕ꆣ쫂뻟ꆣ觛췵ꆣ
쫂뻟ꆣ퇓췵ꆣ쪢췵ꆣ鷺췵굨ꆣ탅췵كممꆣ셸췵ꆣ췵ꮕꆣ�췵ꆣ퇔늻
�ꆣ�쯀ꆣ遡췵겙ꆣ쫂뻟ꆣ鯶췵굶ꆣ췵굠ꆣ햞풻낧ꆣ 

썃ퟚ쪮튻췵ꆣ풽췵艓ꆣ쫂뻟ꆣ컷욽췵臘ꆣힷ럢크췵ꆣ역췵荈ꆣ莼췵荧ꆣ鯜췵
?ꆣ닽췵顳ꆣ쿥췵? ꆣ췵芅ꆣ헙췵苆ꆣ뚨췵뚱ꆣ뮴췵�ꆣힷ럢쯎췵ꆣ 

듺ퟚ쪮냋췵ꆣ뻹췵ꆣힷ럢ꆣ쓀췵쫶ꆣ떤췵폢ꆣ뛷췵�ꆣ췵ꆣ몆췵ꆣ틦췵
�ꆣ쯥췵톸ꆣ읇췵�ꆣힷ럢ꆣ쫱췵 Yꆣ탃췵퓬ꆣ짘췵ꆣ볎췵�ꆣ뛋췵폶ꆣ톭췵
�ꆣ릧췵춨ꆣ풭췵ꆣ퇅췵틝ꆣ 

뗂ퟚ뻅췵ꆣ쫦췵핸ꆣ놾쏻횃ꆣ艓헑뺸첫ퟓ횮ퟓꆣ뗂ퟚ酺횮ꆣ쏼黩ퟓꆣ춨췵홒ꆣ
췵햏ꆣ썃췵풔ꆣ쫂뻟ꆣ�췵홴ꆣ췵홎ꆣힷ럢듺췵ꆣ헑췵핝ꆣ驊췵홀ꆣ헤췵
홐ꆣ 

ퟚ뛾쪮뛾췵ꆣ�췵붛ꆣ뻹췵뺕ꆣ鵳췵뽶ꆣ�췵벂ꆣ쏜췵빉ꆣ�췵빃ꆣ짛췵뱳ꆣ
쯎췵뵙ꆣ벯췵빼ꆣ벽췵붇ꆣ뫍췵빟ꆣ뫢췵뵫ꆣ驊췵뾃ꆣ闾췵쁣ꆣ뢣췵빕ꆣ헤췵뾘ꆣ
鏡췵벇ꆣ퓀췵빩ꆣ풬췵벝ꆣ맰췵빝ꆣ틭췵빢ꆣ챉췵뺃ꆣ 

醗ퟚ쪮웟췵ꆣ麖췵郁ꆣ짮췵邛ꆣ퇳췵탃ꆣ뵻췵컲ꆣ붨췵ꆣ췵ꆣ궂췵邂ꆣ
췵ꆣ췵醫ꆣ쎯췵郖ꆣퟍ췵蕦ꆣ뫢췵醞ꆣ췵? ꆣ췵ꆣ역췵쳨ꆣ탅췵? ꆣ
顳췵? ꆣ 

쓂ퟚ튻췵ꆣ낲췵죜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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뺴ퟚ쯄췵ꆣ솺췵택迍ꆣ쿥췵裌훐ꆣ뱯췵퇔鍐ꆣ췵돉쏀ꆣ돉쯄쓪쪮퓂ꆣ솢黩믊
첫ퟓꆣ쟳탐菔뙙ꆣ貤붵黩췵ꆣ 

컄ퟚ튻췵ꆣ쩙췵ퟚ莀ꆣ 

커ퟚ쯄췵ꆣ틦췵赳ꆣ莼췵ꆣ뗂췵蹆ꆣ닽췵ꆣ 

탻ퟚ쪮튻췵ꆣ펺췵鵨ꆣ퇅췵鯜ꆣ크췵맠ꆣ�췵ퟌꆣ酣췵틊ꆣ췵鷉ꆣ뛵췵鶙ꆣ金
췵잢ꆣ헑췵魉ꆣ뾵췵ꆣ轖췵鷑ꆣ 

�ퟚ쇹췵ꆣ캺췵�ꆣ鯶췵붡ꆣ쫱췵�ꆣ췾췵�ꆣ벪췵놣ꆣ쓀췵틐ꆣ 

�ퟚ뛾췵ꆣ붨췵헰ꆣ틦췵ꆣ 

헑ퟚ쪮컥췵ꆣ췵떀ꆣ췵ꆣ틊췵떚ꆣ쯬췵뙂ꆣ뺰췵땺ꆣ웮췵ꆣ퇅췵뙇ꆣ궂
췵쿩ꆣ뛋췵떝ꆣ�췵웮ꆣ뫍췵뢣ꆣ뗇췵ꆣ볎췵ꆣ鵽췵뙁ꆣ닌췵땶ꆣ 

  雜錄 

韓王元嘉。少好學。聚書至萬卷。皆文句詳定。秘府所不及。又愛碑文古跡。多
得異本。閨門修整。有類寒素。與其弟靈夔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修
身潔己。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元軌。抑其次焉。元嘉子黃公
譔。少以文才稱。諸王子之中。與琅邪王沖。為一時之秀。 

霍王元軌。初為蜀王。徙封吳王。太宗嘗問群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
臣愚昧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朕亦器之。卿以為前
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閒平也。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妻徵女焉。又嘗
從太宗遊獵。遇群獸。命元軌射之。矢不虛發。太宗撫背曰。汝武藝過人。恨今
無所施焉。當天下未定。我得汝豈不安乎。高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常
布衣。示有終身之戚焉。每至忌辰。輒數日不食。後改封霍王。為絳州刺史。遷
徐州。元軌前後為刺史。唯閉閣讀書。吏事責成於長史司馬。謹慎自守。與物無
忤。不忘接士。在徐州。唯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之交。人或問元平王之所長。答
曰。無。問者怪而復問之。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
備。吾何以稱之哉。為定州刺史。有突厥來寇。元軌令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
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賊連謀。事洩。高宗令收按其黨。元軌以強寇在境。人
心不安。唯殺嘉運。餘無所及。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悅。謂使者曰。朕亦悔之。
向無王。則失定州矣。有王文操者。遇賊。二子鳳賢。以身蔽捍。文操獲全。二
子皆死。縣司抑而不申。元軌察之。遣使弔祭。表其事。詔並贈朝散大夫。令加
旌表。其禮賢愛善如此。後因入朝。屢上表陳時政得失。多有匡益。高宗甚尊重
之。及在外藩。朝廷每有大事。或密制問焉。高宗崩。與侍中劉齊賢等知山陵事。
齊賢服其諳練。謂人曰。非我輩所及。元軌嘗使國令徵封。令白請依諸國賦。貿
易取利。元軌曰。汝為國令。當正吾失。反說吾以利耶。拒而不納。 

道王元慶。歷趙豫滑徐沁衛州刺史。皆以政聞。事母甚謹。及母薨。請躬修墳墓。
優詔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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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王元裕。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鄰為布衣之交。 

舒王元名。高祖在大安宮時。太宗晨夕使尚宮起居。送珍饌。元名保傅等謂元名
曰。尚宮有品秩高者。見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為。太宗聞
而壯之。曰。此真我弟也。封王之後。歷數郡刺史。元名性高潔。罕問家人產業。
朝夕矜莊。門庭清肅。嘗誡其子豫章王亶等曰。藩王所乏。不慮無錢財官職。但
勉行善事。忠孝持身。此吾志也。及亶為江州刺史。以善政聞。高宗手敕褒美元
名。以賞其義方之訓。高宗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辭曰。忝預藩戚。豈以州郡
戶口。為仕進之資。辭情懇到。故在石州向二十年。賞玩林泉。有塵外之意。垂
拱中。轉青州。又拜鄭州。州境鄰接都畿。諸王及帝戚蒞官者。或不檢攝家人。
為百姓所苦。及元名到。大革其弊。 

江王元祥。貪鄙多聚金寶。營求無厭。為民吏所患。時滕王元嬰。蔣王惲。虢王
鳳。亦以貪暴。有授得其府官者。以比嶺南惡處。為之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
事江滕蔣虢。滕王元嬰。為金州刺史。頗驕縱。動作無度。高宗與書誡之曰。王
地在宗枝。寄深磐石。幼聞詩禮。夙奉義訓。實冀孜孜無怠。漸以成德。豈謂不
遵軌轍。踰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備不虞。關鎖閉開。須有常準。鳩合散樂。
並集府寮。嚴關夜開。非復一度。遏密之悲。尚纏比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紛紜。
又巡省百姓。本觀風問俗。遂乃驅率老幼。借狗求罝。志從禽之娛。忽黎元之重。
時妨農要。屢出畋遊。以彈彈人。將為笑樂。取適之方。亦應多緒。何必此事。
方得娛歡。晉靈虐主。未可取則。趙孝文趨走小人。張四又倡優賤隸。王親與博
戲。極為輕脫。一府官寮。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埋人。虐物既深。何以為
樂。家人奴僕。侮弄官人。至於此事。彌不可長。朕以骨肉至親。不欲致王於法。
今與王下上考。以愧王心。人之有過。貴在能改。國有憲章。私恩難再。興言及
此。慚歎盈懷。 

吳王恪授安州都督。及將赴職。太宗以書誡之曰。吾以君臨兆庶。表正萬邦。汝
地居茂親。寄惟藩屏。勉思喬梓之道。善侔閒平之德。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三
風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則克固磐石。永保維城。外為君臣之忠。內有父子之孝。
宜自勵志。以勖日新。汝方違膝下。悽戀何已。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故誡此
一言。以為庭訓。恪有文武才。太宗嘗稱其類己。既名望素高。甚為物情所向。
長孫無忌既輔立高宗。深所忌嫉。永徽中。會房遺愛謀反。遂因事誅恪。以絕眾
望。海內冤之。 

太宗以魏王泰愛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任自引召學士。又以泰腰腹洪大。
趨拜稍難。復令乘小輿舁至於朝所。其寵異如此。後司馬蘇勖以自古名王多引賓
客。以著述為美。勸泰請撰括地志。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等。就府修撰。數歲方
畢。及上表之日。詔令付祕閣。賜泰物萬段。德言等賜物有差。貞觀十六年四月。
詔泰移居武德殿。泰為太宗所愛。禮秩如嫡。魏徵上疏諫曰。陛下愛魏王。宜使
知定分。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武德殿近儲後焉。上陵下替。不可以訓。
太宗曰。我幾錯誤。遂遣泰歸本第。十七年五月。上親謁太廟。以謝承乾之過。
魏王泰以罪降爵為東萊郡王。太宗因謂侍臣曰。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
棄之。傳之子孫。以為永制。於是列宮寮等。各以大義責之。流降有差。初。承
乾既廢。魏王泰因入侍奉。太宗面許。立為太子。翌日。謂侍臣曰。泰昨入見。
自投我懷中雲。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為子。是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臣百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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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為陛下殺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固當天性。我見其如此。甚憐之。褚遂良
進曰。陛下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後魏王持國執權。為
天下主。而能殺其愛子。傳國晉王者乎。陛下比者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愛
之踰嫡。嫡庶不分。所以至今日。既立魏王。伏願陛下別安置晉王。始得全矣。
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因起入內。是日。太宗禦兩儀殿。群臣盡出。詔司徒
長孫無忌。司空房元齡。兵部尚書李勣。諫議大夫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
所為如此。我心無聊。因自投於床。引佩刀欲自刺。無忌等驚懼。爭前扶抱。取
佩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太宗所欲。報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
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舅許汝也。汝宜拜謝。晉王因下拜。太宗於是
禦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告立晉王為太子。群臣皆蹈舞稱慶。詔幽泰於北苑。 

蜀王愔累授襄州刺史。改封蜀王。轉益州都督。嘗非理毆繫所部縣令。又畋獵無
度。數為非法。太宗怒曰。禽獸調伏。可以馴擾於人。鐵石鐫鍊。可以成方圓之
器。至於愔者。曾不如禽獸鐵石乎。乃削封邑及國官之半。貶為虢州刺史。後復
加實封滿千戶。愔在州。數遊獵不避禾稼。深為百姓所怨。典軍楊道整叩馬諫。
愔曳而捶之。後為禦史大夫李乾祐所劾。高宗謂荊王元景曰。先朝櫛風沐雨。平
定四方。遠近肅清。車書混一。上天降禍。奄棄萬邦。朕纂承洪業。懼如馭朽。
與王共戚同憂。為國為家。蜀王畋獵無度。侵擾黎庶。縣令無故被罰。阿諛即喜。
忤旨便瞋。如此居官。何以共理。歷觀古來諸王。若能動遵禮度。則流慶子孫。
違越朝章。則誅不旋踵。愔為法司所劾。朕實恥之。帝又引楊道整勞勉之。拜為
匡道府折衝都尉。賜絹五十疋。貶愔為黃州刺史。 

蔣王惲自安州都督除梁州。惲在安州。多造器用玩具。及將行。有車四百兩。州
縣不堪其勞。越王貞累授相州刺史。善騎射。涉文史。兼有吏幹。但信讒言。官
寮有正直者。多被貶退。又縱諸僮豎。侵暴部民。由是皆伏其才而鄙其行。則天
臨朝。加太子太傅。除蔡州刺史。則天稱制。貞與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霍王元
軌等。密有匡復之志。垂拱三年七月。遂各起兵赴神都。則天命左豹韜衛大將軍
麴崇裕等。率兵十萬討之。其眾大潰。貞等首並梟闕下。貞將起兵。與壽州刺史
駙馬都尉趙瑰書曰。佇總義兵。來入貴境。瑰甚喜。復許率兵相應。瑰妻常樂公
主。高祖第七女。和思皇后之母也。謂其使者曰。為我報王。與其進不與其退爾。
諸王若是男兒。不應至許時尚未舉動。我嘗見耆老雲。隋文帝將篡奪周室。尉遲
迥是周室外甥。猶能起兵相州。天下響應。況爾諸王。並國家懿親。宗社是託。
豈不學尉遲迥。感恩效節。捨生取義耶。夫為臣子若救國難。則為忠。不救為逆。
諸王必須以匡救為急。不可虛生浪死。取笑於後代。及貞等敗。瑰與公主皆死。
貞長子沖。好文學。善騎射。歷密濟博三州刺史。皆有能名。與父貞相次舉兵。
七日而敗。神龍初。侍中敬暉等。以沖父子翼戴皇家。義存社稷。請復其官爵。
武三思令昭容上官氏代中宗下手詔不許。開元四年。詔追復爵土。令備禮改葬。
太常請諡曰敬。詔從之。五年。又下詔封貞姪孫琳為嗣越王。以奉其祀。仍為立
碑。至開成四年六月。其裔孫女道士元貞。護先代數喪歸葬。時論稱之。因降敕
曰。越王事跡。國史著明。枉陷非辜。尋已昭雪。其孫珍子。他事配流。數代漂
蓬。不還京國。元貞弱女。孝節卓然。啟護四喪。綿歷萬裏。況是近族。必可加
恩。行路猶或嗟稱。朝廷固須卹助。委宗正寺京兆府與訪越王墳報知。如不是陪
陵。任祔塋卜葬。其事仍令京兆府接厝。必使備禮葬畢。元貞如願往京城。便配
鹹宜觀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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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王慎為襄州刺史。以善政聞。璽書勞勉。百姓為之立碑。慎少好學。長於文史。
與越王貞齊名。時人號為紀越。許王素節。六歲封雍王。尋授雍州牧。素節能誦
古詩賦五百餘言。受業於學士徐齊聃。精勤不倦。高宗甚愛之。則天立為皇后。
每被讒嫉。出為申州刺史。乾封初。詔曰。素節既患舊疾。宜不須入朝。而素節
實無疾。自以久乖朝覲。遂著忠孝論以見意。時王府倉曹張柬之。因使潛封此論
以進。則天見之不悅。誣以贓賄。降封鄱陽郡王。仍於袁州安置。累進封為許王。
除舒州刺史。天授中。與澤王上金。同被誣告。追赴都。臨發州。聞遭喪哭者。
謂左右曰。病死何由可得。更何須哭。行至都城南。被縊死。 

夏悼王一。母貞順皇后。為惠妃時生。鍾愛無敵。故名為一。孩孺而薨。時駕在
東都。葬於城南龍門東岑。欲宮中舉目見之。 

永王璘數歲失母。肅宗收養。夜自抱眠之。及元宗幸蜀。詔璘為山南東路及嶺南
等道采訪使。江陵郡大都督。璘至江陵。召募將土數萬人。恣情補署。江淮租賦。
破用鉅億。以薛鏐李臺卿蔡坰為謀主。因有異志。肅宗聞之。詔令歸覲於蜀。璘
不從命。遂擅領舟師東下。甲仗五千人。趨廣陵。以季廣琛為將。璘生宮中。不
更人事。其子襄城王? 。又勇而有力。既握兵權。為左右眩惑。遂謀狂亂。璘雖
有窺江左之心。未露其事。吳郡采訪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
牒報曰。寡人上皇天屬。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禮絕寮佐。而簡書來往。應有常
儀。今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漢儀隳紊。一至於斯。乃使渾惟明取希言。季廣
琛趣廣陵。采訪李成式希言等。各以兵拒之。先是。肅宗以璘不受命。使內官啖
廷瑤等招討之。後兵敗。將南投嶺外。為江西采訪使皇甫侁下防禦兵所擒。因中
流矢而死。 

壽王瑁母武惠妃。頻產夏王懷王。及上僊公主。皆繈褓不育。瑁之初生。讓帝妃
元氏。請於邸中收養。妃自乳之。名為己子。十餘年在寧邸。故封建晚於諸王。
邸中常呼為十八郎。及讓帝薨。瑁請制服。以報乳養之恩。元宗從之。 

恆王瑱性好道。常服道衣。天寶末。從駕幸蜀。不復衣道衣矣。 

越王係本名儋。乾元二年七月。為天下兵馬元帥。後與張皇后搆異謀得罪。 

肅王詳。德宗第五子。建中三年薨。性聰慧。上尤憐之。追念無已。詔如西域法
造塔安置。禮儀使判官司門郎中李岩上疏曰。墳墓之義。經典有常。自古至今。
無聞異制。層磚起塔。始於天竺。名曰浮圖。行之中華。竊恐非禮。況肅王天屬。
名位尊崇。喪葬之儀。存乎簡冊。舉而不法。垂訓非輕。伏請準令造墳，庶遵典
禮。從之。 

唐會要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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룟ퟦ쪮뻅얮ꆣ즳ꆣ붵짙躟ꆣ쿥ꆣ붵록핑ꆣ욽ꆣ붵닱뵂ꆣ룟쏜ꆣ붵豏킢
헾ꆣ붵뛎빝ꆣ轖ꆣ붵�듈뺰ꆣ붵韮躟뗀ꆣ즳ꆣ쪼럢졦뒺ꆣ붵뚹녒金힌ꆣ
랿쇪ꆣ붵록럮릝ꆣ붵�챭즮�ꆣ뻅붭ꆣ붵裌쪧쮼솦ꆣ轝붭ꆣ붵蛌躟췻ꆣ쓏닽ꆣ
붵챋�ꆣ낲욽ꆣ붵韮쮼뺴ꆣ뮴쓏ꆣ붵럢뗀퇔ꆣ�뚨ꆣ붵듞릧뙙ꆣ뫢ꆣ붵낢쪷쓇
짧ꂖꆣ떤ꆣ붵톦졦还ꆣ앒몣ꆣ붵엡躟싉ꆣ쳕ꆣ붵듞탻酣ꆣ낲뚨ꆣ붵鳘춦ꆣ
붵뺴풪ꆣ颷ꆣ붵�맥ꆣ 

첫ퟚ뛾쪮튻얮ꆣ쿥돇ꆣ붵쪒ꆣ붵쭋몆ꆣ죪쓏ꆣ퓧�ꆣ쓏욽ꆣ붵췵뺴횱ꆣ붵
蒢풪틢ꆣ쯬낲ꆣ붵록ꆣ붵췵듳뙙ꆣ颷ꆣ붵豏魟ꆣ풥붭ꆣ붵쳆셸흒ꆣ냍쇪ꆣ
붵닱쇮커ꆣ웕낲ꆣ붵쪷죊뇭ꆣ陼ꆣ붵룟싄탐ꆣ앒뒨ꆣ붵훜뗀蓕ꆣ쟥뫓ꆣ붵돌金
쇁ꆣ챭쇪ꆣ붵록金邆ꆣ镸낲ꆣ붵쮼낲ꆣ붵韮죊�ꆣ낲뾵ꆣ붵ꪚ맂활ꆣ탂앤ꆣ
붵豏ꆣ돇ꆣ붵뛅뫉ꆣ붵톦궏ꆣ룟ꆣ붵랿�郛ꆣ뷰즽ꆣ퓧�ꆣ镸ꆣ퓧
�ꆣ뎣즽ꆣ퓧�ꆣ탂돇ꆣ붵豏풏ꆣ붵헽뻘ꆣ 

룟ퟚ죽얮ꆣ셸ꆣ붵釗틣ꆣ룟낲ꆣ붵췵�ꆣ蟸첫욽ꆣ붵톦뵂ꆣ붵커�ꆣ훐
ퟚ냋얮ꆣ탂뚼ꆣ붵커퇓閟ꆣ틋돇ꆣ붵엡?ꆣ뚨낲ꆣ붵췵춬ꆣ붵ꆣ죽붵듞
ꆣ貎ꆣ붵韮짷붻ꆣ붵챋辩늮ꆣ폀觛ꆣ붵ꆣ폀첩ꆣ붵커퇓믹ꆣ낲颷ꆣ붵
커돧펖ꆣ붵커퇓탣ꆣ돉낲ꆣ붵뷝ꆣ 

ퟚ쪮튻얮ꆣ觛닽ꆣ붵듞헦ꆣ낲앤ꆣ퓧�ꆣ읇즽ꆣ붵톦늮ꆣ뮴ꆣ붵췵돐酣ꆣ
듺蟸ꆣ붵졦ꆣ鯶蟸ꆣ붵톦늮ꆣ붵鳘셸ꆣ닌蟸ꆣ붵췵쫘튻ꆣ붵엡�ꆣ
蟸ꆣ붵톦뺴ꆣ붵킢셸ꆣ뷰쿉ꆣ죫뗀ꆣ폱헦ꆣ죫뗀ꆣ믴蟸ꆣ붵엡첓벺ꆣ 

풪ퟚ죽쪮얮ꆣ폀쓂ꆣ붵췵ꆣ뎣럒ꆣ붵辈좥짝ꆣ킢닽ꆣ퓧�ꆣ쳆닽ꆣ붵톦ꆣ
닽ꆣ퓧�ꆣ뎣즽ꆣ붵톦흔ꆣ붵록鷉ꆣ졦낲ꆣ죫뗀ꆣ짏쿉ꆣ퓧�ꆣ金쮼ꆣ퓧�ꆣ
룟뚼ꆣ붵듞믝춯ꆣ탂닽ꆣ붵쪒뫢ꆣ앒镸ꆣ붵맹鶓ꆣ붨욽ꆣ붵뚹녒붨ꆣ붵韮핦ꆣ
럢크蟸ꆣ헦ꆣ붵풴쟥ꆣ붵챋헰ꆣ탅돉ꆣ붵ꪚ맂쏷ꆣ觛뒺ꆣ붵藇돎붭ꆣ죫뗀ꆣ
럢돾蟸ꆣ웕뾵ꆣ퓧�ꆣ닽颷ꆣ붵록ꆣ폀貎ꆣ붵엡تحج쟱ꆣ욽닽ꆣ붵鳘컷졁ꆣ붵
韮믕ꆣ럢쯎蟸ꆣ앤탅ꆣ붵엡? ꆣ붵엡띦ꆣ죽붵韮럳ꆣ럢تحج蟸ꆣڃ횱ꆣ붵ꆣ
붵듞ꆣ틋뒺ꆣ퓧�ꆣ轖貎ꆣ붵돌닽�ꆣ붵챋뿋�ꆣ졦뒺ꆣ붵韮陆ꆣ첫졁ꆣ
붵韮�ꆣ觛맢ꆣ붵맹튺ꆣ颷돇ꆣ붵톦싄홴ꆣ탂욽ꆣ붵엡ئمꆣ붵붪酣돵ꆣ觛낲ꆣ
붵챋끬ꆣ 

썃ퟚ웟얮ꆣ颷ꆣ붵뚹녒홒ꆣ룄럢쯞蟸ꆣ貎蟸ꆣ붵�ꆣ붵믘뱶뿉몹ꆣ죽붵톦
뾵뫢ꆣ럢쪒蟸ꆣ뫍헾ꆣ붵쇸첶ꆣ듳貎ꆣ붵엡쟥ꆣ럢�蟸ꆣ틋貎ꆣ붵엦ꆣ럢뱯蟸ꆣ
폀뫍ꆣ붵췵풏ꆣ퇓맢ꆣ붵엡믕ꆣ붵쪒짽ꆣ럢�蟸ꆣ 

듺ퟚ쪮냋얮ꆣ쿉ꆣ퓧�ꆣ헦뚨ꆣ퓧�ꆣ폀쟥ꆣ붵엡芍ꆣ镎욽ꆣ붵맹闡ꆣ럢蟸ꆣ
졁ꆣ죫뗀ꆣ폱쟥ꆣ퓧�ꆣ볎�ꆣ붵룟ꆣ쇖ꆣ붵짲쏷ꆣ첫뫍ꆣ퓧�ꆣ볎한ꆣ
붵쳯빷ꆣ돵럢커쟥ꆣ��蟸ꆣ햞읦�ꆣ폱첓ꆣ퓧�ꆣ웕貎ꆣ붵藇쪿轖ꆣ镸ꆣ붵
엡튺ꆣ셸쟥ꆣ붵쇸ꆣ觛닽ꆣ붵록뿋솼ꆣ탂뚼ꆣ붵췵�ꆣ붵쳯졁ꆣ컷욽ꆣ퓧�ꆣ
헂貎ꆣ퓧�ꆣ 

뗂ퟚ쪮튻얮ꆣ쳆낲ꆣ붵ꆣ퓧�ꆣ�蟸ꆣ햞�쓂ꆣ셸ꆣ붵췵쪿욽ꆣ�캺蟸ꆣ
햞醗쓂ꆣ셸헂ꆣ붵辈쎯ퟚꆣ貤�ꆣ�蟸ꆣ햞읦쓂ꆣ앒�ꆣ붵톦ꆣ폀ꆣ붵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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홎ꆣ웕貎ꆣ퓧�ꆣ컄낲ꆣ죫뗀ꆣ쿌낲ꆣ붵믘뱶커셸돉릦뿉몹ꆣ�퇠蟸ꆣ햞쿥쓂ꆣ
셸뒨ꆣ퓧�ꆣ틋뚼ꆣ붵쇸ꆣ镸욽ꆣ퓧�ꆣ 

ퟚ쪮튻얮ꆣ鵨ꆣ붵맹ꆣ웕낲ꆣ붵뫎ꆣ�솺蟸ꆣ햞릧뺸ꆣ陼ꆣ붵듞ꆣ
컷뫓ꆣ붵짲쉅ꆣꆣ붵蒢쪿鯜ꆣ쿥ꆣ붵辈뿋뙙ꆣ鶡ꆣ죫뗀ꆣ앒죪ꆣ퓧�ꆣ
낲ꆣ붵췵돐쾵ꆣ욽뛷ꆣ퓧�ꆣ짛ꆣ퓧�ꆣ 

醗ퟚ쪮뻅얮ꆣ웕貎ꆣ붵폚벾폑ꆣ룄럢폀닽ꆣ�솺蟸ꆣ햞믝뾵ꆣ폀볎ꆣ죫뗀ꆣ뫢ꆣ
퓧�ꆣ럚ꆣ붵힌ꆣ�蟸ꆣ햞鳘荸ꆣ탻돇ꆣ붵짲? ꆣꆣ붵뛅ꆣ�镸蟸ꆣ
햞읦쫧ꆣ쇴ꆣ붵엡쒣ꆣ헦貎ꆣ붵톦ꆣ쓏뾵ꆣ붵짲럚ꆣ웕뾵ꆣ퓧�ꆣ앒헦ꆣ붵
크ꆣ헦풴ꆣ붵뛅훐솢ꆣ폀ꆣ붵蒢뫪뺰ꆣ낲욽ꆣ붵蒢꺐ꆣ觛낲ꆣ붵췵풪ꆣ놾
췵얮ꆣ폀낲ꆣ죫뗀ꆣ셸貎ꆣ퓧�ꆣ뚨낲ꆣ돵럢첫뫍ꆣ붵믘縉돧뗂뿉몹ꆣ�ꆣ
퓧�ꆣ 

쓂ퟚ냋얮ꆣ셸�ꆣ붵첎죊ꆣ뮴ꆣ붵쇸헽풪ꆣ퇓낲ꆣ붵록鷈ꆣ뷰쳃ꆣ붵맹훙릧ꆣ
돵럢镸쇪ꆣ쟥풴ꆣ퓧�ꆣꆣ붵맹훙푾ꆣ셸닽ꆣ죫뗀ꆣ낲뾵ꆣ죫뗀ꆣ 

뺴ퟚ죽얮ꆣ폀앤ꆣ쳬ꆣ貎蟸ꆣ 

컄ퟚ쯄얮ꆣ앤쳆ꆣ컷욽ꆣ샊貎ꆣ맢뮯ꆣ 

커ퟚ웟얮ꆣ닽颷ꆣ觛뒺ꆣ폀쟥ꆣ퇓酣ꆣ颷ꆣ颷鳘ꆣ貎ꆣ 

탻ퟚ쪮튻얮ꆣ졦觛ꆣ붵ꆣ폀뢣ꆣ컷졁ꆣ붵蟀웮ꆣ�تحج蟸ꆣ햞릧金ꆣ轖뗂ꆣ붵
ꆣ셸뫍ꆣ낲ꆣ쪢쳆ꆣ욽풭ꆣ쳆ꆣ푓닽ꆣ�ꆣ 

�ퟚ냋얮ꆣ춬닽ꆣ붵놣뫢ꆣ럢크蟸ꆣ햞컄�ꆣ낲뮯ꆣ웕뾵ꆣ닽풪ꆣ닽貎ꆣ뷰졁ꆣ
죊觛ꆣ폀觛ꆣ 

�ퟚ뛾얮ꆣ쳆앤ꆣ폀욽ꆣ 

헑ퟚ쪮튻얮ꆣ탂낲ꆣ욽풭ꆣ붵샮쁞�ꆣ탅뚼ꆣ틦닽ꆣ쳆앤ꆣ뗂쟥ꆣ첫뾵ꆣ폀쏷ꆣ
탂앤ꆣ웕낲ꆣ颷욽ꆣ 

  雜錄 

高祖第三女平陽公主。義兵起。公主于鄠縣莊。散家資招引山中亡命。得數百人。
起兵以應高祖。略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無得侵掠。故
遠近奔赴甚眾。得兵七萬人。公主間使以聞。使者至。高祖大悅。及義軍渡河。
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會於渭北。與其駙馬柴紹。各置幕府。營中號為娘子軍。
京城平。封為平陽公主。以獨有軍功。每賞賜異於他主。及薨。追諡曰昭。 

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中書令蕭瑀子銳。公主雅有禮度。太宗每令諸公主。凡
厥所為。皆視其楷則。又令所司別為營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若
居處不同。則定省多闕。再三固讓。乃止。令於舊宅而改創焉。即薦福寺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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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五年。長樂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資送倍于永嘉長公主。秘書
監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雲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乎。可半楚淮陽。
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所尊崇。
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有踰越。上然其言。長孫皇后遣使賚錢四十萬。絹五百疋。
詣徵家賜之。 

十一年。侍中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近代以來。公主出
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
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笲。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
議韙之。自是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禮。自珪始也。 

十六年七月三日。敕晉王宜班於朝列。晉王及晉陽公主。幼而偏孤。上親加鞠養。
晉王或暫出閤。公主必送出虔化門。涕淚而別。至是公主言于太宗曰。兄今與百
僚同列。將不得在內耶。言訖。哽噎不自勝。上為之流涕。 

永徽元年正月。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侍中於志
寧上疏曰。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按禮記雲。女十五而笄。二十
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鄭玄雲。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其有議
者。准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為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
斬縗。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惟違於禮經。亦是
人情不可。陛下方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若難。猶宜抑而守禮。
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
公主情禮得畢。則天下幸甚。於是待三年服闋。然後降。 

鹹亨二年五月十六日。城陽公主薨。公主初適杜荷。坐承乾事誅。公主改適薛瓘。
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兩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悴。若晝日行合? 之禮。則
終吉。上將從之。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
讌飲以昃。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親。動息有
時。吉凶有儀。先王之教。不可黷也。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為也。夫
卜筮者所以決嫌疑。若黷禮亂常。先王所不用。上從其言。瓘後為房州刺史。公
主隨之。及薨。雙柩齊引而還。 

顯慶三年九月十九日。詔古稱釐降。唯屬王姬。比聞縣主適人。皆雲出降。娶王
女者。亦雲尚主。濫假名器。深乖禮經。其縣主出嫁。宜稱適。娶王女者。稱娶。
仍改令文。 

神龍二年閏正月一日。敕置公主設官屬。鎮國太平公主。儀比親王。長寧安樂。
唯不置長史。餘並同親王。宣城新都安定金城等公主。非皇后生。官員減半。其
金城公主。以出降吐蕃。特宜置司馬。至景龍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停公主府。依
舊置邑司。唐隆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敕公主置府。近有敕總停。其太平公主有崇
保社稷功。其鎮國太平公主府。即宜依舊。酸棗縣尉袁楚客。奏記于中書令魏元
忠曰。女有內。男有外。男女有別。剛柔分矣。中外斯隔。陰陽著矣。豈可相濫
哉。然而幕府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公主開府建寮。崇置法官。秩若親
王。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而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不爽。其可得乎。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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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非致遠之計。乖久安之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之謂也。
君侯不正。誰正之哉。 

開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敕有司優厚發遣。依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曰。高
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殊其禮。又太平驕僭。竟以得罪。不應引以為例。上納
其言。 

天寶七載。皇女道士萬安公主出就金仙觀安置。賜實封一千戶。奴婢所司。准公
主例給付。 

乾元三年正月十九日。永昌縣主婿韋嗣道。宜付吏部與散官。自今以後。縣主婿
出身者。並准此為恆例。 

建中元年九月。詔婚嫁函書。出於近代。既無經據。即可停之。時縣主將嫁。既
有吉日。所司供設已備矣。而襄王之幼女卒。上從妹也。命改用中旬。或奏曰。
禮物已備。供帳已設。撤之倍勞。且殤服不足以廢事。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
禮。卒罷之。十二月。出嫁嶽陽等十一縣主。初。開元中。置禮會院於崇仁裏。
自兵興以來。廢而不修。公郡縣主。不時降嫁。殆三十年。凡皇族子弟。皆散棄
無位。或流落他縣。上即位。始敘用枝屬。以時婚嫁。公族老幼。莫不悲感。及
縣主將嫁。小大之物。必周其用。於是有司度人用一籠花。計錢七十萬。上使損
之。及三萬。乃止。上曰。吾非有所愛。但不欲無益之費耳。各以其餘錢賜之。
以備他用。舊例。皇姬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答。至是乃刊去慝禮。率由典訓。 

貞元二年二月。太常奏長林公主出降。準開元禮。合乘厭翟車。去年嘉誠公主出
降。得駕部牒。造來多年。不堪乘駕。又得內侍省報。舊例相沿。乘金根車。其
時便已行用。今緣禮會日逼。創造必不及。請準嘉誠公主例。乘金根車。敕宜依。
自是公主出降。相承金根車。至今不改。至四年二月七日。太常卿董晉奏曰。今
月八日正衙。冊新都長公主。準開元禮。其日皇帝禦正衙。命使行冊禮。陳樂懸。
伏準貞元二年五月。冊嘉誠公主。二年三月。冊長林公主。皇帝並不禦正殿。亦
不設樂懸。遂為典故。又奏今月十日。新都長公主出嫁。行五禮。準舊例。並合
前一日於光順門行五禮。今奉敕。其日早於光順門便行冊禮。遂為故事。至十五
年七月三日。有司奏。冊公主儀注。伏準開元之儀。侍中合宣制。今儀注誤以中
書令宣制。則其日侍中闕行事之儀。中書令合受冊。又合以冊授與冊使。今儀注
誤以中書侍郎授冊使。則其日闕中書令授冊之儀。內冊案自東上閣出。詣橫街北。
合宣付中書門下。其侍中中書令其日並行事。今儀注誤。獨宣付中書令。則侍中
無憑宣付。今欲改正。制曰。可。至二十一年四月七日。敕禮部。禮儀使奏。舊
制例正衙命使。使出含元殿西廊側門外。登輅車。從光範門入。詣光順門進冊。
伏緣諸王及公主。並同日內冊。其載冊輅車。車數不足。今商量冊使出宣政門。
便自興禮門出。各赴延英光順門進冊。既便於事。又合禮經。制曰。可。 

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諸郡縣主婿每停官後。郡主每季給錢七十千文。縣主每季五
十千文。如受官後。即停。其郡縣主婿已亡歿者。依準此。仍令度支隨季折給綾
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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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十一月。詔郡主婿檢校四品京官者。戶部月給俸錢三十千文。度支歲給祿米
一百二十石。縣主婿檢校五品京官。給俸錢二十千文。祿米百石。其有出身及先
任正官。並負才學政術。欲從上舉選者。聽之。如官已登朝。不用此制。又敕諸
公主。每年各給封物七百段疋。此依舊例。春秋兩限支給。諸郡主每季各賜錢一
百貫文。諸縣主每季各賜錢七十貫文。其郡縣主婿見任前資正員外員官等。一依
支給。 

十一年十月。義陽公主出降祕書少監王士平。士平。武俊之子也。上慎重其事。
先時令宰臣訪於禮官。令參定見舅姑之儀禮。又武俊在鎮。仍定公主遣使儀。 

十四年。故懷澤縣主婿檢校右贊善大夫竇克構狀言。臣頃以國親。超受寵祿。及
縣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授檢校官日。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
取前銜婺州司戶參軍。隨例調選。詔許赴集。仍委所司比類前任正員官。依資注
擬。自今以後。郡縣主婿。除丁憂外。有曾任正員官。停檢校官俸料後者。準此
處分。其餘先是兼試同正員等。不在選序者。停檢校官俸料後。任便赴集有司。
據檢校官量降三資與正員官。元無官者。與解褐正員官。 

十五年七月。敕駙馬郡縣主。如實無子。準式養男。並不得用母蔭。 

永貞元年正月。度支奏。故永昌公主薨。準貞元中義陽義章公主葬料。一切磚瓦
等充給。上令度支都支三千萬。於數內圓融造作。 

元和三年三月。敕縣主婿請授外官。如赴任。縣主不得離京。自今以後。永為常
例。 

七年十一月。京兆尹元義方奏。永昌公主祠堂制度。敕宜減制。宰臣李吉甫奏。
竊以祠堂之設。禮典無文。蓋德宗皇帝恩出一時。事因習俗。當時人間。不無竊
議。昔漢章帝欲為光武原陵。明帝顯節陵。各起邑屋。東平王蒼上疏。言其不可。
東平王即光武之愛子。明帝之愛弟。賢王之心。豈惜費於父兄哉。誠以非禮之事。
人君所當慎也。今者。依義陽公主欲起祠堂。恐不如量置墓戶。以充守奉。翌日。
上謂吉甫曰。昨日所奏罷祠堂。深愜朕心。朕初疑其? 費。緣未知故實。是以量
減。及覽所奏。方知無據。然朕不欲破二十戶百姓。當揀官戶謹信委之。十二月。
詔曰。王者教化。本於婚姻。由親以理疏。自內而刑外。故詩稱好合。所以成子
姓也。禮有待年。明其必及時也。恭惟累聖之後。子孫眾多。教於公宮。已知婦
順。而從人之義重。擇配之才難。以茲兢兢。久曠嘉禮。況時方無事。年及有行。
宜加祿邑之榮。以俟禦輪之吉。言念於此。惕然興懷。思宏厚恩。用協敦敘。恩
王等女六人。可並封縣主，仍委中書門下。與宗正卿及吏部尚書侍郎計會諸親之
內。及常選之中。精求其人。副我誠意。時十六王宅諸王女。久不降嫁。德音初
下。人感嘆焉。 

九年八月。岐陽公主出降杜悰。發左右神策兵三百赴光範門翼道。至其宅。京兆
尹裴武充禮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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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三年正月。敕潯陽平恩邵陽三公主。皆捨俗入道。宜令每年各賜封物七百段
疋。仍準舊例。春秋兩限支付。四年五月。敕出降縣主妝粉錢。宜令所司。自今
以後。從出降日支。 

四年正月。敕駙馬竇澣。公主衣服逾制。從夫之義。過有所歸。宜罰兩月賜錢。 

開成二年十二月。敕駙馬嘗為公主行服三年。頗乖典法。自此準禮。夫妻服齊縗。
杖。周。時岐陽公主既薨。駙馬杜悰。因禮文不為重服。時論推美。故有是詔。 

三年十二月。敕駙馬都尉尚公主後。宜令守檢校官二周。年滿則量人材資序。改
轉正員官。仍為定例。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李氏者。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
稱。家人之禮。即宜區別。臣等商量公主上表。請如長公主之例。並雲某邑公主
第幾女上表。郡縣主亦望依此例稱。從之。 

大中四年二月。以起居郎駙馬都尉鄭顥尚萬壽公主。其年詔曰。女人之德。雅合
慎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之節也。先王制禮。貴賤同遵。既以下嫁臣寮。
儀則須依古典。萬壽公主婦禮。宜依士庶。 

其年二月。敕諸縣主婿選尚之初。多無官緒。或正員初秩。授檢校朝官。從前條
流。都未詳備。自今以後。縣主婿如先有官。宜超資與進改。如未有官者。且授
檢校官。待三周年後。與第二任正員官、仍委宗正卿檢勘聞奏。 

五年四月。敕夫婦之際。教化之端。人倫所先。王猷為大。況枝連帝戚。事繫國
風。苟失常儀。即紊彜典。其有節義乖常。須資立制。如或情有可湣。即務從權。
俾協通規。必惟中道。起自今以後。先降嫁公主縣主。如有兒女者。並不得再請
從人。如無兒者。即任陳奏。宜委宗正等準此處分。如有兒女妄稱無有。輒請再
從人者。仍委所司察獲奏聞。別議處分。並宣付命婦院。永為常式。其月敕親王
公主葬。宜準故事。輟朝一日。其年八月。敕公主邑司。擅行文牒。恐多影占。
有紊朝章。今後公主除緣徵封外。不得令邑司行文書牒府縣。如緣公事。令邑司
申宗正寺。與酌量事體施行。 

鹹通十二年二月。葬衛國公主於少陵原。先是。詔百寮為挽歌詞。仍令駙馬韋保
衡自撰公主神道碑。京兆尹薛能為外監護。供奉官楊復璟為內監護。儀注甚盛。
上與郭淑妃禦延興門哭送。 

 和蕃公主 

宏化。宗室女。貞觀十三年十一月。降吐谷渾慕容諸葛缽。文成。宗室女。貞觀
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封。降於吐蕃贊普弄讚。命江夏王送之。弄讚親迎於河源。見
王。行子婿禮甚謹。歎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媿沮之色。謂所親曰。我祖父
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當築一城。以誇示後世。仍遣酋豪子弟。
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從之。金城。雍王守禮女。神龍三年四月十四日。降於吐
蕃贊普。寧國。肅宗女。乾元元年七月十七日。出降回鶻英武威遠毘伽可汗。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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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府。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自蕃還。至貞元五年四月十二日。議罷公主府。置
邑司。永樂。宗室女。開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三日。出降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燕
郡。餘姚公主女慕容氏。開元十五年閏五月十九日。出降契丹松漠郡王李鬱子焉。
固安。從外甥女辛氏。開元五年二月。出降奚首領李大酺。至八年。大酺戮死。
共立季弟魯蘇為主。仍以公主為妻。時魯蘇牙官塞默羯謀害魯蘇。翻歸突厥。公
主密知之。遂誘而殺之。上嘉其功。賞賜累萬。公主嫡母嫉主榮寵。乃上言雲主
是庶生。請別以所生主嫁魯蘇。上怒。乃令離婚。東光。咸安公主女韋氏。降奚
首領魯蘇。交河。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開元五年十二月。出降突騎施可汗蘇
祿。和義。宗室女。天寶三載十二月十四日。出降寧國奉化王。靜樂。天寶四載
三月十四日。封外甥女獨孤氏。降松漠都督懷順王李懷節。宜芳。外甥女楊氏。
天寶四載三月十四日。出降饒樂都督懷信王李延寵。崇徽。僕固懷恩女。大歷四
年五月二十四日。出降回鶻可汗。咸安。德宗女。貞元四年十月。出降回紇天親
可汗。其月二十六日。敕置咸安公主府。準親王例。太和。憲宗女。長慶元年二
月。出降回紇崇德可汗。 

  雜錄 

景龍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幸始平縣。送金城公主。以驍衛大將軍楊矩為使。上初
謂侍中紀處訥曰。昔文成公主出降。即江夏王送之。卿識蕃情。又有安邊之略。
可為朕充此使也。處訥辭以不練邊事。上又使中書侍郎趙彥昭代行。司農卿趙履
溫謂之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彥昭曰。計將安出。履溫因
為陰託安樂公主。密奏留之。至是命矩行。 

二月一日。改始平縣為金城縣。又改地為鳳臺鄉愴別裏。 

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命工部尚書李暠。持節於吐蕃。以國信物一萬匹。私覿物二
千匹。皆雜以五綵。遣之。及還。而金城公主上言。請以今年九月一日。樹碑於
赤嶺。定蕃漢界。詔張守珪李行褘與吐蕃使莽布支同往觀樹焉。既樹。而吐蕃遣
其臣隨漢使人分往劍南及河西磧。歷告邊州曰。兩國和好。無相侵掠。漢使告亦
如之。 

二十九年。金城公主薨。吐蕃使來告哀。 

貞元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卿董晉奏。公主出降蕃國。請加玉冊。制曰。可。
三年九月。遣回紇使合闕將軍歸其國。初。合闕將其君命請婚於我。許以咸安公
主嫁之。命公主見合闕於麟德殿。且命中謁者賚公主畫圖。就示可汗。以馬價絹
五萬疋還之。許其互市而去。以殿中監嗣滕王湛然為送咸安公主使。仍兼婚禮使。 

四年十月。回紇公主及使至自蕃。上禦延喜門。禁婦人及車輿觀者。時回紇可汗
喜于和親。其禮甚恭。乃上言曰。昔為兄弟。今即子婿。子婿半子也。彼猶父。
此猶子也。父若患于西戎。子當遣兵除之。又罵辱吐蕃使者。及使其宰相等率眾
千餘人。及其妹骨吐祿毗伽公主。夷妹迷敘骨吐祿公主。及職使大首領等妻妾。
凡五十六婦人來迎可敦。凡遣人千餘納聘。馬三千匹。上令朔州及太原分留回紇
七百餘人。其宰相大首領至者。館於鴻臚寺將作監。回紇使者見于宣政殿。上召
回紇公主及使對於麟德殿。頒賜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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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三年正月。咸安公主薨。廢朝三日。初。王師平史朝義。北虜微有功。恃此
不修臣禮。至貞元四年。回紇武義成功可汗。始遣使獻方物。仍求結親。德宗與
群臣議。許之。遂以公主降焉。命使冊可汗為勇猛分相智惠長壽天親可汗。冊公
主為孝順端正智惠長壽可敦。禦製詩送之。事具德宗實錄。天親可汗卒。子忠貞
可汗立。忠貞可汗卒。子奉誠可汗立。奉誠可汗卒。國人立其相。是為懷相可汗。
皆從故法尚公主。在蕃二十一年卒。冊贈燕國大長公主。賜諡曰襄穆。 

太和公主。長慶元年二月封為公主。冊為回紇可敦。出降愛登裏邏骨沒密施合毗
伽保義可汗。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植充冊使。戶部侍郎平章事杜元穎充五禮使。
五月。詔緣改定太和公主出降回紇事宜。令中書舍人王起赴鴻臚寺宣示回紇等
使。保義可汗既立。遣使求婚。遂封第九妹為永安公主。將以降嫁焉。其年三月。
保義可汗卒。四月。冊九姓回紇為崇德可汗。五月。遣使請迎所許嫁公主。朝廷
以封第五妹為太和公主以降。今回紇雖狄人。固請永安。而終不許。故命中書舍
人王起充鴻臚寺以宣諭焉。又詔左金吾大將軍胡証。充送公主為回紇可敦歸國及
加冊可汗等使。光祿卿李憲充副使。太常卿李銳充婚禮使。公主置府。官屬準親
王例。仍鑄邑司印一面。及發。上以半仗禦通化門送之。敕常參官于章敬寺前立
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寮之謁見。士女傾城觀焉。 

會昌元年十一月。敕緣回紇國中離亂頗甚。太和公主恐未安寧。須遣文臣專往訪
問。宜差通使舍人苗綰充使。三年二月，太常禮院奏太和公主到日。百寮于章敬
寺門立班。舊例並以邑司承命入拜。命承命出答拜。今商量邑司官秩。多是至卑
者。緣恐事太輕。今請公主左右一人。戴鬢帛承拜裲襠。將命出入。以代邑司官。
謂得禮之變。從之。其月二十五日。公主自蕃還京。詔左右神策各出軍二百人。
及太常儀仗鹵簿。從長樂驛迎公主入城。其日。改封定安大長公主。罷太和公主
府。宰臣及文武百寮于章敬寺門立班候參。參畢。太和公主便赴太廟。謁憲宗穆
宗二室。回從光化門入內。其日。宰相及文武百寮赴宣政衙。於東上閣門進名奉
賀。赴興慶宮賀太皇太后。二十七日敕。安定大長公主自蕃還京。莫不哀憫。百
辟卿士。皆出拜迎。宣城貞寧臨貞貞源義昌等公主並宗室近親。合先慰問。晏然
私第。竟已不至。度於物體。稍似非宜。各罰封絹一百匹。以塞愆違。陽安長公
主既不與定安光順相見。又兩日就宅宣事。皆不在家。罰封物三百匹。三月。中
書門下奏。伏聞定安大長公主。二月二十五日。以回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於
光順門內。脫去簪珥。變服請罪。陛下釋其愆負。方敢對見。又以宣城公主等違
敕不到。各罰封物。伏以禮法之行。始此中壼。王化盛事。人倫美談。周易雲。
正家而天下定矣。臣等忝在樞近。不任抃賀踴躍之至。伏望宣付史館紀述。為百
代典制。從之。 

唐會要卷七原闕 今照四庫全書本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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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웆鳧ꆣ뻽뎼黩럽ꆣ낲횮쟩ꆣ춬돠ퟓꆣ쫇죊郛횮뗀튲ꆣ쇖틘�쓜퇔ꆣ탂
셟ꭉ얮颷ꆣ醑웤놾ꆣ뷔쇮랴蟸ꆣ쫇뛘놾튲ꆣ돪릦킧ꆣ뇘틀�룱ꆣ重邺셐ퟯꆣ
뇘鏾탌闸ꆣ룮퍈郛ꆣ鋎쿓쾶ꆣ틔뫪훁릫횮�ꆣ쫇돧탅튲ꆣ럇貣ퟔ랥ꆣ폻쏷
쉽죋횮뷌늻춽좻튲ꆣ뇈쓪띙볚뗇ꆣ벲뻎늻ퟷꆣ한틋햹뙙쏻즽ꆣ틔홸쳬뗘ꆣ떫틔
蛊腹횮ꆣ쏱컯뗲骈ꆣ醄蓚�ꆣ쯹캴튲ꆣ菔뢮풪هممꆣ 

�퍞쇹쓪ꆣ욽춻�ꆣ쓪띙賒뗇ꆣ좺뎼짏퇔했럢첩즽ꆣ첫ퟚ풻ꆣ흨헟틔럢뙕黩듳뗤ꆣ
죧놾탄ꆣ떫쪹쳬쿂첫욽ꆣ볒뵯죋ퟣꆣ럢뙕횮뙙ꆣ틠뿉뇈뗂裲쮴ꆣ죴냙탕늻
ퟣꆣ틄뗒菈쟖ꆣ뽶탞럢뙕횮荸ꆣ틠뫎꺐뱱ꆣ컴쟘쪼믊ퟔ홞뗂잢쳬탄ꆣퟔ띑믊
뗛ꆣ뗇럢ퟚꆣ짝돞ퟔꆣ鵨컄뗛뺹늻뗇럢ꆣ뛸릪탐莀뱳ꆣ탌듫늻폃ꆣ죋뷔띑쪼
믊黩놩얰ꆣ鵨컄黩폐뗂횮뻽ꆣ틔듋뛸퇔ꆣ齯볙럢뙕ꆣ뙙ꆣ훁뺴늻覯ꆣ�뗘뛸변ꆣ
ퟣ뇭훁한ꆣ뫎뇘�뗇룟즽ꆣ럢钵돟횮췁튲ꆣ쫌훐췵ꮕ풻ꆣ뇝쿂끬뗂틴ꆣ쏷럢뙕놾
쒩ꆣ럇폞뎼횮쯹벰ꆣ쏘闸녏캺풻ꆣ쯥쒩듳腹ꆣ샨쏱폶뇝쿂쪼폐짺췻ꆣ횮葴훁
죊ꆣ蓚횮葴캴뿉ꆣ짽훐횮뙙ꆣ苤잧돋졦횮�ꆣ蓓틛钵훝ꆣ釴뿚쪒靬ꆣ뫎틔쓜
뵯ꆣ첫ퟚ짮볎퇔ꆣ뛸훐췢뇭헂늻틑ꆣ짏蚖뙙맙菉鵨럢즽荸힢ꆣ틲잲훐闸쫌색뛅
헽芐ꆣ탐첫즽짏웟쪮뛾뗛覯�ꆣ쫇쓪ꆣ菉뫓쮮쇊ꆣ웤쫂쓋貋ꆣ앦쳆闸뙙荸횾ꆣ 

�퍞훐ꆣ냙맙짏뇭했럢뙕ꆣ첫ퟚ푓퇉ꆣ캨캺쟐홇ꆣ틔黩늻뿉ꆣ첫ퟚ홞캺풻ꆣ
폻럢뙕ꆣ쟤顏퇔횮ꆣ�릦늻룟튮ꆣ뗂늻뫱튮ꆣ�틄늻럾튮ꆣ볎죰늻훁튮ꆣ쓪띙
늻뗇튮ꆣ뫎黩늻뿉ꆣ貦풻ꆣ뇝쿂릦葴룟틓ꆣ뛸죋캴金믝ꆣ뗂뫱틓ꆣ뛸鷉캴엔
쇷ꆣ화쿄낲ꆣ캴ퟣ틔릩웤쫂ꆣ�틄쒽셸ꆣ캴ퟣ틔릩웤쟳ꆣ럻죰헩ꆣ셗셟ꩱ쏜ꆣ
띥驱튻�ꆣ艽轛짐첓ꆣ뎼쯹틔론홞캴뿉ꆣ뎼캴쓜�용ꆣ떫폷죋ꆣ뷱폐죋쪮쓪
뮼ꆣ훎쟒폺ꆣ욤맇荈듦ꆣ뇣폻쪹�쏗튻쪯ꆣ죕탐냙샯ꆣ뇘늻뿉뗃ꆣ쯥쫏횮腹ꆣ
럇횹쪮쓪ꆣ뇝쿂횮솼ꆣ돽웤벲뿠ꆣ틑腖낲ꆣ캴짵돤貁ꆣ룦돉쳬뗘ꆣ뎼론폐틉ꆣ
쟒뇝쿂陼럢ꆣ졦蟸ڃ벯ꆣ튪믄횮췢ꆣ쒪늻놼ퟟꆣퟔ뷱틁싥ꆣ몣ꆣ맠쎧뻞鷉ꆣ
쎣쎣잧샯ꆣ죋龟铠뵞ꆣ좮늻슄ꆣ뗀슷쪒靬ꆣ�췋완ퟨꆣ�뿉틽뇋틄뗒ꆣ쪾횮첓
죵ꆣ骗뢮뷟�ꆣ캴薒�죋횮췻ꆣ볓쓪뵯迍ꆣ늻莔냙탕횮蓚ꆣ믲쮮몵횮黄ꆣ폪횮
힃ꆣ펹럲饍흨ꆣ믚늻뿉ힷꆣ�ꪚ뎼퇔ꆣ헗죋ڃꂖꆣ첫ퟚ늻쓜詚ꆣ쓋셔럢뙕ꆣ듳쳆
탂핚ꆣ 

첫ퟚ홞랿풪شحم풻ꆣ럢뙕쫇뗛췵쪢쫂ꆣ뇈ퟠ했헟늻뵞ꆣ릫뗈틔黩뫎죧ꆣ캺貦풻ꆣ
뗛췵퓚뗂ꆣ늻퓚럢뙕ꆣퟔ蛊腹틔臭ꆣ뷼첩즽훝뽨ꆣ뗲骈ퟮ짵ꆣ죴�볈탐ꆣ늻쓜
쇮齯쪹틛ꆣ듋뇣쫇틲럢뙕뛸蓚틛냙탕ꆣ첫ퟚ풻ꆣ럢뙕횮쫂ꆣ늻ퟔ좡릦뾃ꆣ驷횮
쳬ꆣ용죧풪شحم뗈릦뎼ꆣ폐틦蟸ꆣ쓜ퟔ홴힌ꆣ驷횮ꆣ�틔늻퇔뛸폻ퟔ좡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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뷱쿲첩즽ꆣ릦驷쳬ꆣ폐쯆듋ꆣ좻틢뎣틔룟볈쫇훐蹛ꆣ뫎홸첩즽ꆣ릫뗈푵
흨ꆣ 

�퍞쇹쓪ꆣ릫쟤냙ꆣ틔쳬쿂첫욽ꆣ쯄틄�럾ꆣ풄했럢뙕헟ꆣ쫗캲쿠賙ꆣ뗛늻
푓ꆣ蝌迄죝뛸퇔풻ꆣ놾화릫ퟓ튲ꆣ쪼췻늻벰듋ꆣ賙쳬쿂蛊腹ꆣ쯬폐銺럙헼쓧횮
횾ꆣ셸躟죫횮쪼ꆣ좺탗뚦럐ꆣ꺔듋횮镲ꆣ떫뗃죽럖쳬쿂ꆣ틠黩ퟣ틓ꆣ틔늻커ꆣ
菈띁첫짏믊횮활ꆣ췢볙쪿듳럲횮솦ꆣ钵쓪횮ꆣ쇹뫏듳뚨ꆣ짽훐룦뙕ꆣ탅틠웤镲ꆣ
좻췹컴쏉랸쮪슶ꆣ쯬诫髢벲ꆣ떫뿖뗇럢횮ꆣ辛퓶핝釖ꆣ폐맔ꁉ크ꆣ럇쯹틔틦
튲ꆣ짙폻ퟔꆣ폃낲쓪觛ꆣ릫쟤뗈컰迍黩퇔ꆣ菔뢮풪هممꆣ 

�퍞쪮튻쓪ꆣ좺뎼迍蓱럢즽ꆣ쪼흨웤뙙ꆣ쫇蟸ퟓ늩쪿蒢늮읦ꆣ쓀훝듌쪷탬쇮퇔
뗈ꆣ룷짏럢뙕횮쫂ꆣ뮥푏틉흨ꆣ쯹튊늻춬ꆣ뛠퇔탂뙙훐럢뙕荸힢ꆣ몆싔캴훜ꆣ첫
ퟚ땺闸짙녏躟맅ꆣ홇흨듳럲훬ퟓ짝뗈ꆣ앣쯄랽쏻죥늩컯횮쪿ꆣ薢흨뗃쪧ꆣ흨
헟钵쪮볒ꆣ�쿠ꆣ벊벋뻃늻魑ꆣ쫇ퟳ荗짤랿풪شحمꆣ쳘�캺ꆣ훐闸쇮韮躟
뗀ꆣ늩鋱놊흨ꆣ뾰탐폃뛸앦뙙늻춬헟ꆣퟠ횮ꆣ웤흨쳬짏뗛覯풻ꆣ貢럢쿈변ꆣ
셸퓚룦짱ꆣ쟒苤홝뺴횮荸ꆣ랽햹酣돉횮뙙ꆣ만꺔覯쿂ꆣ쿈짪تحج鶍ꆣ�쿭틑꺅ꆣ
좻뗇럢ꆣ볈뇭훘짷횮짮ꆣ볦쪾탐쫂폐鵵ꆣ뷱했변첩즽쿂ꆣ푏覯틔짏뗛ꆣ틔
뺰믊뗛엤쿭ꆣ覯튻쪮뛾헉ꆣ룟튻헉뛾돟ꆣ폖흨텵폱풻ꆣ뷰폱훘貚ꆣ�탔�裔ꆣ
ퟚ붼떚ꆣ뷔돤웷軅ꆣ�쿓졁쏀ꆣ貁�뺫둟ꆣ魲죽짱觑퍞ꆣ졦듺쏻ꆣ뙙顏틳돧ꆣ
쫂�퓥뽤ꆣ폱폱몆ꆣ쪽웦ꆣ苷횮齯롆ꆣ폀듦늻탠ꆣ뷱했폱튻돟죽듧ꆣ
轖뫱룷컥듧ꆣ폱몆뫱뛾듧ꆣ뛌ꩍꆣ튻죧폱ꆣ웤펡جمح했굴듳킡ꆣ죔쁰틔뷰
쁋컥훜ꆣ폖흨폱닟풻ꆣ럢뙕횮변ꆣ蟀엤ퟷ훷ꆣ뷔뗬폱닟ꆣ썃럮한ꆣ뷱폱닟쯄쎶ꆣ
룷튻돟죽듧ꆣ轖튻듧컥럖ꆣ뫱컥럖ꆣ쎿닟컥몆ꆣ뻣틔뷰뺎ꆣ웤튻뗬짏뗛ꆣ튻뗬
첫ퟦퟹꆣ튻뗬믊뗘땯ꆣ튻뗬룟ퟦퟹꆣ폖흨뷰蕔풻ꆣ뗇엤횮닟ꆣ쪢틔뷰蕔ꆣ驷룱쮇
ퟦ횮轒쫒ꆣ뷱했뛌쇮죝폱닟ꆣ룟轖룷쇹듧ꆣ탎훆죧뷱횮뇭몯ꆣ쁰틔뷰쁋ꆣ럢틔
뷰쓠ꆣ펡틔쫜쏼굴ꆣ폖흨랽쪯퓙샛풻ꆣ앦님폱ꆣ횹폃쪯몯ꆣ틠ꩱ쪢闸멄ꆣ쯹
틔믲뫴쪯멄ꆣ뷱했랽쪯죽쎶ꆣ틔黩퓙샛ꆣ웤쪮쎶쪯몆ꆣ뿌랽쪯쯄�뛸솢횮ꆣ쁰틔
뷰쁋ꆣ럢틔쪯쓠ꆣ펡틔쫜쏼굴ꆣ폖흨첩즽짏覯풻ꆣ쯄돶뗀ꆣ覯裶춨셸ꆣ쓏쏦
죫짽ꆣ쫂黩퓊ꆣ뷱했뷩쟱짏覯轖컥헉ꆣ룟뻅돟ꆣ폃컥즫췁볓횮ꆣ쯄쏦룷푏튻
ꆣ뙒캻퓚覯쓏ꆣ짽ퟔ쓏ꆣ뛸뻍짏럢폱ꆣ폖흨覯짏췁럢풻ꆣ랲퇔럢헟ꆣ뷔
쫇띥췁횮쏻ꆣ샻붨럖럢ꆣ틠틔냠짧솢첖ꆣ홞횮럢뙕ꆣ�셸뿉횪ꆣ뷱했覯횮짏ꆣ
낲훃랽쪯ꆣ굴빽볈꺅ꆣ볓췁멂틔黩럢ꆣ룟튻헉뛾돟ꆣ뛸轖뛾헉ꆣ틔컥즫췁틦럢ꆣ
폱님웤菈ꆣ뙕횮췁럢ꆣ훆틠춬듋ꆣ폖흨폱굴풻ꆣ횔풔잰�랽쪯빽럢ꆣ폱饺
뷰쓠ꆣ뇘�펡굴ꆣ틔黩땺만ꆣ뷱했틀쇮폃쫜쏼굴ꆣ틔럢쪯饺ꆣ웤폱饺볈앣쪯饺듳
킡늻춬ꆣ했룼퓬굴튻쎶ꆣ랽튻듧뛾럖ꆣ컄춬쫜쏼굴ꆣ틔럢폱ꆣ쪯饺탎훆ꆣ틀鵨
붨커맊쫂ꆣ폖흨솢놮풻ꆣ샕쪯뱯첖ꆣ鍐릦顉ꆣ뗇럢붵뙕ꆣ쯁퍐횮覯ꆣ솢놮뱯횮ꆣ
폖흨푏룦훁覯풻ꆣ볈훁즽쿂ꆣ뙙탐룦훁ꆣ닱陼랽짏뗛ꆣ췻훈뇩뙙좺짱ꆣ뷱했웤
覯랽냋헉튻돟ꆣ룟죽돟ꆣ뇝죔쯄돶ꆣ웤뙕랽覯벰ꆣ했迄뷱뙙ꆣ죔했쪽닱변췻
훈춬镲탐쫂ꆣ폖흨轕쪯벰듳킡뻠쪯풻ꆣ뻠쪯횮푏ꆣ틢좡샎만ꆣ놾�貁폃ꆣ�
뗱ꆣ뷱볈띥췁뫱럢ꆣퟣ앣쳬뗘뻃ꆣ웤킡뻠굨覯ꆣ쪯�붨ꆣ쫂럇붛핡ꆣ齯틦
뙙荸ꆣ龩뛸럇튪ꆣ했迄鱰쪡ꆣ첫ퟚ迄웤흨ꆣ죔쇮뢽횮뙙ꆣ앦쳆闸뙙荸횾ꆣ 

 낸躟맅苷ꆣ뗛貢폐쫂첩즽ꆣ푴릫쟤늩쪿뚨웤荸ꆣ뛸햓헟ꂎ黩꺐뛋ꆣ躟맅ퟠꆣ
뎼흎뚨럢뙕荸힢闸ꆣ퓚쪮튻쓪ꆣ镲화죥ꆣ홞黩�훐ꆣ쫇틔뢶폐쮾ꆣ뛠迄웤핦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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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퍞쪮튻쓪ꆣ躟맅럢뙕흨ꆣ貢럢쿈변ꆣ셸퓚룦짱ꆣ쟒苤뿮홝앦쳆闸ퟷ홝뺴ꆣ횮
荸ꆣ랽햹酣돉횮뙙ꆣ만꺔黩쳆闸ퟷꆣ覯쿂뻠ꆣ쳆闸ퟷ횺ꆣ춨뗤튻ퟷ쿈ꆣ짪تحج
鶍ꆣ�틑꺅ꆣ좻뗇럢ꆣ볈뇭훘짷횮짮ꆣ볦쪾탐쫂폐鵵ꆣ뷱했변즽쿂ꆣ럢
즽짏ꆣ쯄돶뗀ꆣ覯裶춨셸ꆣ쓏쏦죫짽ꆣ쫂黩퓊ꆣ뷱했즽짏覯ꆣ轖컥돟ꆣ룟
뻅돟ꆣ폃컥즫췁黩횮ꆣ쳆闸ퟷ볓ꆣ쯄쏦룷푏튻뇝ꆣ쳆闸ퟷꆣ뙒캻퓚覯쓏ꆣ짽ퟔ
쓏뇝ꆣ쳆闸ퟷꆣ뛸앦놾ퟷ틋ꆣ뻍탐쫂ꆣ탐쫂ꆣ쳆闸ퟷ짏뢽폱ꆣ앦님폱ꆣ횹
폃쪯몯ꆣ틠ꩱ闸쪢멄ꆣ쯹틔믲뫴黩쪯멄ꆣ좻웤탎듳�훘ꆣ�럇틗ꆣퟚ쳈齯
듋쪯ꆣ뷔醪좡ퟔ쯻즽ꆣ쯹틔늻黩믬돉ꆣ샛�뛸ퟷꆣ듳튪퓚훜만ꆣ민웤뽢앦놾ퟷ
뺃ꆣ쏜ꆣ뛸뷼듺荸힢ꆣ룼쏻쪯 ꆣ 럇민맅횮컄ꆣ앦놾ퟷ띑ꆣ놾齯셸펖뿉貤ꆣ�
앦놾ퟷ펯ꆣ뽳횮ꆣ�퓚헛훐ꆣ앦놾ퟷ훔ꆣ늻龩벊흨ꆣ룼퓶틉믳ꆣ뷱했랽쪯죽쎶ꆣ
틔黩퓙샛ꆣ웤쪮쎶쪯饺ꆣ뿌랽쪯쯄�뛸솢횮ꆣ쁰틔뷰쁋ꆣ폃苤饺뱳ꆣ랲퇔럢헟ꆣ
뷔쫇띥췁횮쏻ꆣ샻붨럖럢ꆣ틠틔냠짧솢첖ꆣ홞횮럢뙕ꆣ�셸뿉횪ꆣ뷱죴훃覯짏ꆣ
횹틲샛쪯ꆣ늻볓뾘멂ꆣ벴틔黩럢ꆣ럋캨蟀땺횮뗀ꆣ폐럁몆싊ꆣ틠쓋쏻貍늻뢱ꆣ샭
뿖맔쮬ꆣ뷱했覯횮짏ꆣ낲훃랽쪯ꆣ럢펡쳆闸춨뗤ퟷ굴빽ꆣ볈펙ꆣ앦놾ퟷ꺅ꆣ
볓컥즫췁멂틔黩럢ꆣ룟튻헉뛾돟ꆣ뛸轖뛾헉ꆣ뷰폱훘貚ꆣ�탔裔�ꆣퟚ蟀떚ꆣ
뷔돤웷軅ꆣ�쿓졁쏀ꆣ貁�뺫둟ꆣ魲뫵죽짱觑퍞ꆣ졦듺쏻ꆣ뙙顏틳돧ꆣ쫂�퓥
뽤ꆣ폱폱饺ꆣ쪽웦ꆣ앦놾ퟷ쫂웦ꆣ苷횮齯롆ꆣ폀듦앦놾ퟷ퓚ꆣ늻탠ꆣ
훁轖�횮钵ꆣퟣ틔�컄�ꆣ빽쫸횮랽ꆣ蓕퓚짪쑺만ꆣ뷱틋솢훆ꆣ镲鍰틦ꆣ�
릦뫱뗂ꆣ볈틔뿧�잰�ꆣ쪢뗤뫪튎ꆣ齯蓚튻ퟱ쪽ꆣ뷱했폱튻돟죽듧ꆣ轖뫱
룷컥듧ꆣ폱饺뫱뛾듧ꆣ쳆闸폐뛌ꩍ튻죧폱ꆣ웤펡جمح쫨쏜ꆣ펡듳킡ꆣ뻠쪯
횮푏ꆣ틢좡샎만ꆣ놾�貍폃ꆣ�쟉쳆闸ퟷ뗱ꆣꆣ뷱볈띥췁뫱럢ꆣ룼齯닮蓓ꆣ
쳬뗘뻃ꆣ貎볙횧풮ꆣ킱푏饍낲ꆣ했腋뢥앦놾ퟷ늻ꆣ훃ꆣ샕쪯뱯첖ꆣ뒹풣삥ꆣ
쏀쪢뗂횮탎죝ꆣ췵횮택쇒ꆣ웤셸�춨뗤ퟷ듳ꆣ틓ꆣ웤쫂짐퇉ꆣ컒믊슕閳뻅�ꆣ
췾饍냋顏ꆣ땯늻郛웤貚ꆣ헗쫼齯뗃뛸민ꆣ떫꺔�쫶쾣틄ꆣ틔鑤뎼쿂횮훁ꆣ뻟앦
놾ퟷ웤ꆣ변覯횮샽ꆣ앦놾ퟷ훆ꆣ뗇럢횮쯹ꆣ쯁퍐졦蟸ꆣ쫜펛앦놾ퟷ슚ꆣ냙짱ꆣ만
틋뿌ꆣ춨뗤ퟷ쏷앦놾ퟷ능ꆣ鍐릦顉ꆣ훁킡뻠굨覯ꆣ앦놾ퟷꆣ쪯葥飤ꆣ
쳆闸ퟷ�붨ꆣ쫂럇붛鏾ꆣ齯틦뙙荸ꆣ龩뛸럇튪ꆣ했迄鱰쪡ꆣ짱굴貚뛸뢥폃ꆣ평
臭齯쯹쪩탐ꆣ웤쇹굴틔럢闸ꆣ쒪늻엻좺쿂ꆣ쫜쏼횮굴ꆣ뗇럢葴폃헑쫂짏풪ꆣ
뇭욝뷩뢣ꆣ택뺕헗ꆣ�틲뎣�ꆣ폖럢饺횮굴ꆣ럖듧늻춬ꆣ벴쫂뛸퇔ꆣ했腋룼퓬ꆣ
볈썃횮샭ꆣ폀뒹蒓훆횮쏻ꆣ뙕覯훆뛈ꆣ했迄탂뙙ꆣ탐쫂荸쪽ꆣ틠腋틀횮ꆣퟔ
췢캯벚ꆣ늻�폚컄헟ꆣ슚퓚쯹쮾ꆣ쫂솿뚨ꆣ흨풻ꆣ횔싊폞맜ꆣ웤죧잰ꆣ펹틉
횮퇔ꆣ늻ퟣ퍞鋱ꆣ떫럢뙕듳뙙ꆣ앦뗤늻듦ꆣ쟘鵨틔臭ꆣ폐��ꆣ뛸늻苤ꆣ
뿉헧풔ꆣ컴퓚풪럢ꆣ쓟貒貣�웤魑ꆣ듾뫵맢커ꆣ솺쯉ꪚ賆웤쫂ꆣ鍼벝흨ꆣ늻횪
쯹닃ꆣ훁죧쇷쯗苷슄ꆣ펛힢틜핦ꆣ캴蝌迄쫂ꆣ춽폐뿕퇔ꆣ맔쫢늻튻ꆣퟣ튲ꆣ
쟒럲퇘룯늻춬ꆣ훸횮잰핡ꆣퟔ뻽ퟷ맅ꆣ슄화췹菔ꆣ랽뷱첨ퟴ镲ꆣ�뎬ꆣ훈
ퟚ뗤슚ꆣힷ�늮틄ꆣ뺿쇹붛횮쏮횼ꆣ꺅쳬쿂횮쓜쫂ꆣ뱻쉽뗂ꆣ띁ퟔ훔ꆣ맻铠
뛸탐ꆣ컄�쮹퓊ꆣ푴횼벯릫쟤벰죥짺豗쪿흨뗇럢쫂ꆣ횔틀푌슄ꆣ뻟볾죧폒ꆣ떫럢
뙕듳뙙ꆣ앦뗤늻듦ꆣ쟘鵨틔臭ꆣ폐��ꆣ뛸늻苤ꆣ뿉헧풔ꆣ컴퓚풪럢ꆣ镲
훷늩鋱좺햓ꆣ붨커폐쮾ꆣ틠띁돉튎ꆣ훁죧펛힢뷼闸ꆣ캯쿯뢡핦ꆣ늻ퟣ酻鏾ꆣ齯쯹
좡닄ꆣ쟒럲퇘룯늻춬ꆣ훸췹菔ꆣퟔ뻽ퟷ맅ꆣ貁캩쇮릠ꆣ쉽뎯�顉ꆣ랽�졦�ꆣ
뎼쿂펹뇎ꆣ늻룒貣魑ꆣ했뒹달ꆣ뿋铠훔ꆣ횔ퟠ슄ꆣ럼슠닃鏱ꆣ횔흨ꆣ컄풷
펢졁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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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퍞쪮쯄쓪쪮퓂볗탧ꆣ�췵풪뺰뗈ꆣ뇭했럢뙕ꆣퟠ풻ꆣ럲릦돉뗀뫏ꆣ맅뷱틔黩슡
욽ꆣ뗇럢붵뙕ꆣ쉽�홞횮듳뗤ꆣ쫇틔돶헰葴쳬횮ꆢ룯쿄힃짌횮뻽ꆣ쁞짘쿄뛸쪩
ퟰ쏻ꆣ돧첖햞뛸轖럻죰ꆣ��퇉ꆣ좺뎼蕞蕞ꆣ한黩듋튲ꆣ풭럲듳쪼颋ꆣ짺
�쏈ꆣ샨쫼늼뫵죀ꆣ믊췵쮾웤폒웵ꆣ퓕짏맅ꆣ틔웹욝ꆣ驶�택ꆣ캴폐죧
뷱죕횮쪢튲ꆣ쯹틔룒롑맜ꆣ齯釖퍼ꆣ鹲쒑엻룎ꆣ퇔틠苤틓ꆣ풮쳬틽쉽ꆣ�틠
骗틓ꆣ탒쏉춤폽횮鷉ꆣ붵틔슠퍛횮뛷ꆣ듳�럳ꆣꩱ짪쏼ꆣ캴뇣鱯몹ꆣ랽쫂
톲ꆣ金짺횮춽ꆣ늻貎첎ꆣ럼웲믊뗛뇝쿂ꆣ葴쳬돉蓕ꆣ醪컯黩탄ꆣ蕦죽닅횮闾닽ꆣ
쓋좻뛸蓓즫ꆣ쯬졦탕횮퇓쫗ꆢ뢩쓽뛸룄죝ꆣ迍لمح衄룦ꆣهمم闸퉵벪ꆣ짐홊
햌쯄蹛ꆣ붨쏷횃헗죋ꆣ폻쪹쇹뫏횮훐ꆣ컖탄뇩뎯튰ꆣ냋벇횮菈ꆣ쿂蚖鯑
졁죖ꆣ랲퓚죋ꆣ꺠齯�ꆣ뷱욝냙뇙ڃ벯ꆣ뻅폐�춬ꆣ腋裌폱틔臭춥ꆣ뻣쪽루
뛸쟒컨ꆣ�葴훘흧荌흨ꆣ뷼葴뛋薢활ꆣ타뛃퓶쳬횮룟ꆣ럪볓뗘횮뫱ꆣ뵞폲췼
짺뛸풽ꆣ졁죌쯀뛸ꂎ�ꆣ훐췢횮탄뿋홃ꆣ폞훇횮쟩퓊쓀ꆣ헆맊쫂헟ꆣ닝뗇럢
뛸듽웚ꆣ裌셢헟ꆣ莰�춽뛸�쏼ꆣ쫼맙돐슚ꆣ죽쫂�앤ꆣ��닽퇔ꆣ쏷폄�ꆣ
쒪늻荁튕뢩슠ꆣ쾣엣쯁퍐횮뙙ꆣ킧돊쿩ꆣ驊돐룦돉횮酣ꆣ즽띑졦驱ꆣ웳뫍뛸
끬웦ꆣ뢡컥닊ꆣ臐졁쥷뛸붻쩡ꆣ菉荸횮쟩�웈ꆣ졦蟸횮췻폺짮ꆣ뎼폖슄횮ꆣ쟼
벺迄놊ꆣ훁죋쯹틔띑죊ꆣ뵺퇔끬ꆣ헜췵틔횮럳탅ꆣퟲ틑럮쏷푴ꆣ푓틔풇횮ꆣ貁
붵믊쟩ꆣ뢩춬죋폻ꆣ貒죊횮샻쮹늩ꆣ쪾탅횮뗀틋뫪ꆣ벴죕쫼틼탄ꆣ쿌럮헂뛸쫘
ꆣ쇐랪쉎ퟣꆣ룷럼뗘틔웭뛷ꆣ쯹벽쳬듈ꆣ짮볓헑달ꆣ훆뿉좺횮ퟠꆣ葷틔끬�
횮웚ꆣ쪾웕쳬ꆣ짪쏷뵞뗤ꆣ쪹럲튻镲횮쪿ꆣ타ꪚ룟졦듺ꆣ냋믄횮쟵ꆣ뫉훜
퓙퓬ꆣ葴뎼뗈쯀죕ꆣꩱ짺횮쓪ꆣ늻죎한醩횮훁ꆣ횔앣�싊랽쓁뗈ꆣ럮뇭풄만
했틔슄ꆣ뗛魟힌늻푓ꆣ훁퓙죽ꆣ쫇쿂푴풻ꆣퟔ맅쏷췵ꆣ뻽앒蕞폮ꆣ릦鷺쳬쿂ꆣ
뗀놻짺쏱ꆣ菈췢齯폝ꆣ쓪띙�ꆣ쒪늻驷릦짏풪ꆣ훂뙙뫱뗘ꆣ쎯貍쇹뫏ꆣ
펢슕냙듺ꆣ뷱릫쟤퓚쇐ꆣ賒쫶첓탄ꆣ蹛쓁뻟쇅ꆣ만荌ꆣ샭퓚詚ꆣ뺴틀臭
했ꆣ톭화벺ꆣ죔金配뗂ꆣ菔뢮풪هممꆣ 

�퍞쪮컥쓪쯄퓂탁쎮ꆣ푴틔臭驱뛾퓂ꆣ폐쫂첩즽ꆣ쇹퓂벺폏ꆣ폐탇�첫캢ꆣ
뇻뎽ꆣ춣럢첩즽ꆣ쳆闸첫ퟚ놾뱯ꆣ쳆첫ퟚ틑욽춻�ꆣ쓪띙賒�ꆣ좺뎼했럢첩즽ꆣ
첫ퟚ돵럇횮ꆣ틑뛸잲훐闸쫌색뛅헽芐ꆣ탐첩즽짏웟쪮뛾뻽覯�ꆣ틔쫇驱菉뫓듳
쮮뛸횹ꆣ웤좺뎼퇔럢뙕헟뛠ꆣ훁쪮컥쓪ꆣ貢陼탒ꆣ탐훁싥ꆣ뛸탇튊ꆣ쓋횹ꆣ
쳆闸뙙颷횾ꆣ 

�퍞쪮컥쓪죽퓂룽뎽ꆣ썃훝퇔쯹늿뒨풭ꆣ뇩짺횥닝ꆣ쿈쫇ꆣ냙쇅벰펺훝뢸샏ꆣ풄
뎯쳃짏뇭했럢뙕ꆣ쯄퓂탁쎮쮷ꆣ쿂푴풻ꆣ험폐헴쫼ꆣ飤횮쮾쓁ꆣ�벮쯹뱯ꆣ쇒
ꩱ듦ꆣ훁뗀잢욷컯ꆣ릦돉폮뽨ꆣ쳬뻬헃럻죰ꆣ죋쫂뇭슡욽ꆣ쒪늻퓶럢ퟚꆣ
轖뙕솺뢦ꆣ顳쇹뫏ꆣ貦풽죽짱ꆣ잰쉽쯹틔뒹웤ퟰ쏻ꆣ췵쯹틔퇶웤택쇒ꆣ쥷평
듋튲ꆣퟔ믰뗂볈쮥ꆣ죽맢럖쇑ꆣ뷰탐쪧뙒ꆣ뻅뚦짲鱓ꆣ화졁뢂훰ꆣ辤芐듳规ꆣ
훜쫒쿷욽�캺ꆣ쯥쫏믬튻컄�ꆣ뛸뷰룯횮쫂ꆣ캴럢붮ꆣ퇅횮틴ꆣ뢥슄뎯
춢ꆣ쯬쪹훁뷌죧ꆣ뒾쒪랴ꆣتحج붼뵞뗛횮뙙ꆣ죕퍞좱짽훐횮荸ꆣ웤틑뻃틓ꆣ
�뺰쏼ꆣ쯃쫘뫩믹ꆣ돐듳腹횮ꆣ꺔싊췁횮�ꆣ�釽앤쳨ꆣ뱻�퓚酝ꆣ짏酻
ퟚ짧횮ꆣ쿂�쪿쫼횮솦ꆣ닝쏁틁쪼ꆣ풮룉룪틔뺸腹ꆣ蕞쿄볈욽ꆣ뫪뙙颷틔뺕쯗ꆣ
캾뫲齯뺯ꆣ잏꺌폐쓪ꆣ뇈컝ڃ놣웤驧ꆣ몬髢늻�웤탔ꆣ쫢랽꺐폲ꆣ녍뗘뷧뛸臭춥ꆣ
醪衄뫏ꆣ骗쳬럻뛸뇭죰ꆣ뺒金잰�ꆣ풔쟳화벺ꆣ�틁맑뗂ꆣ쓜훂듋뫵ꆣ만쓋짏
풪쯹蕦�튲ꆣ뛸좺릫쟤쪿ꆣ냙뇙쫼쇅ꆣ틲죋땯횮틢ꆣ했ퟱ럢뙕횮뗤ꆣ췆뛸늻뻓ꆣ
훁钵쯄ꆣ컄커횮쟩辛쟐ꆣ菈췢횮흨죕슄ꆣ한했랱ꆣ퇍驶쓪�ꆣ쁞�냙췵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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틲탄졦컯ꆣ짏럮쥮ꆣ셸퓚쭝릦ꆣ쿂鏡샨풪ꆣ랽웭뫱뢣ꆣ볈웈욝샭ꆣ룒늻迄ꆣ
틔짭ꆣتحج쏀짏듺ꆣ폀퇔�횾ꆣ葃뫵퓶쳨ꆣ뿉틔臭쓪뛾퓂ꆣ폐쫂첩즽ꆣ쯹쮾틋
앣릫쟤腋화죥쪿ꆣ벰뎯뎼폐豗顉헟ꆣ풔뚨웤荸ꆣ늩뾼쉽�횮횼ꆣ틔퓊맅뷱횮훐ꆣ
蓕녍한뺴ꆣ띑틢퇉ꆣ쫇푴첫뎣쟤춦黩饺킣럢뙕듳쪹ꆣ뙙늿쫌색쇮뫼뗂鞱뢱
퇉ꆣ뎯춢薢흨웤荸ꆣ꺐뛋뢂웰ꆣ땺闸짙녏躟맅ꆣ쓋ퟠ띑뎼뚨럢뙕횮뙙闸ꆣ퓚
쪮튻쓪뒺ꆣ쫇화죥薢풔ꆣ틔黩�훐ꆣ푴릫쟤뚨웤뿉럱ꆣ뛠迄躟맅횮뙙ꆣ쇹퓂벺
폏ꆣ폐탇�첫캢豭ꆣ랸뗛캻ꆣ탁몥ꆣ뎯즢듳럲탐웰뻓색쯬솼�풻ꆣ뇝쿂鏜腹
랴헽ꆣ릦헑잰쇒ꆣ룦돉짽蹛ꆣ쳬쿂탒짵ꆣ뛸탐훁ꆣ탇�튊ꆣ듋믲폐쯹캴퓊
뫏헟튲ꆣ쟒鵨커莞죡钵쓪ꆣ쪼탐뙙ꆣ뎼폞럼풔鏱ꆣ뇻뎽ꆣ푴풻ꆣퟔ맅믊췵ꆣ
쫜쳬횮쏼ꆣ붨첖럢뙕ꆣ鍐릦쏻훱늯헟ꆣ쒪늻릦鷺틄쿄ꆣ뗀蕦죋땯ꆣ좻뗇
첩즽횮룟ꆣ뾯솺뢦횮쪯ꆣ캴폐웟뗂쏒펛ꆣ뻅늿볅쇈ꆣ뛸폻تحج슕쉽헜ꆣ뒹쏀
헟튲ꆣ돐ퟚ轒횮훘ꆣ꺔蕞폮횮�ꆣ틺캷죽ꆣ酮쟚졦탕ꆣ떜腹ꆣ뿋뚨
믄ꆣ뛸훁뷌ꩱꆣ탌뗤캴�ꆣ蓙骈횮뮯ꆣ캴잢싊췁ꆣ욽뫍횮ꆣ뛠配췹쇒ꆣ
쫇틔퍛붛벮뛸ퟔ쪧ꆣ쿫覯裶뛸퓶釖ꆣ�貋鍼벝횮ퟠꆣ賒뻜릫쟤횮했ꆣ톲듳뗤ꆣ
��驶�ꆣ뷼헟컄커냙쇅ꆣ훝뽨쫼틼ꆣ랱뾹뇭ꆣ틳쟚만ꆣڃ틔黩菉荸붻첩ꆣ
쯄틄�럾ꆣ뙙颷앤탐ꆣ쓪띙�ꆣ쥮돊럻짏ꆣ럻늻뿉틔뻃쳦ꆣ샨ꭉ蕦탄
쿂ꆣ놊폻늻뿉틔만뻜ꆣ웈욝좺흨ꆣ룒늻뺴迄ꆣ폻쭝릦짏풪ꆣ듳裳췁ꆣ짽훐횮
荸틑뻟ꆣ쪡랽횮웚폐죕ꆣ뷱첫쪷ퟠ탇돶컷랽ꆣ鏡릪ퟔ쪡ꆣ짮틔釰郼ꆣ솼평
릦顉횮놻쇹뫏ꆣꩱ폐캴훸ꆣ뗂뮯횮냋뇭ꆣ짐뛠쯹ꆣ쯬쪹짱땯뒹땶ꆣ뺯뷤헑좻ꆣ
캷쳬횮췾ꆣ貋앤쏒듫ꆣ쟒闧듺쪢뗤ꆣ뙙钵럇튻ꆣ탐춾횮ꆣ蓚�늻짙ꆣ뚬쿄뗲
뇗ꆣ뛠캴뿋迍ꆣ貢쯍荸헌ꆣ��뱚莦ꆣ듦릝쪡횮셸ꆣ뵋龩샨쫼횮솦ꆣ럇캩짏첝
쳬틢ꆣ틠뿖쿂쪧죋탄ꆣ뷢뛸룼辈ꆣ틖폐맊貍ꆣ잰틔臭쓪뛾퓂폐쫂첩즽ꆣ틋춣ꆣ쫼
�특ퟔ탞ꆣ쯬웤ퟯ벺횮횾ꆣ쟚탴럋킸ꆣ짪웤뱻�횮쟩ꆣ쳈쏉땯�뉃ꆣퟚ짧럖뢣ꆣ
뎯춢춬폚듳뗀ꆣ쯗驷飣쯘ꆣ룦돉횮쏀ꆣ룼쮼웤틋ꆣ죔쏼쯹쮾ꆣ첩즽폐잰듺뗛
췵ꆣ틲럢뙕솢놮ꆣ벰쪯몯饺횮ꆣ췹퓢腹ꆣ놻�骧끬ꆣ腋탞솢꾎님횮ꆣ菔뢮풪
 ꆣهمم

뛾쪮쓪쪮튻퓂ꆣ쮾춽豏齯볉앣냙맙벰랽蹛뗈ꆣ짏뇭했럢뙕ꆣ늻푓ꆣ쮾춽豏齯
볉앣냙쇅폖했럢뙕ꆣ푴풻ꆣ쓮�틛돵貎ꆣ택쾢ꆣ짮횪쯹했ꆣ짵뫏饃틋ꆣ벴
쫂쪡랽ꆣ뿖짺蓚鑟ꆣ�냙탕틝ꆣ뿉탬흨횮ꆣ쪮뛾퓂벺ꆣ쮾춽豏齯볉뗈ꆣ폖
풄쳬뾹뇭했럢뙕풻ꆣ뎼슄늻鱹ꆣ쳕튱짺횮홞짱ꆣ뗀뗂풪춨ꆣ죊폽샨풪
횮홞쉽ꆣ쉽튲헟ꆣퟔ쳬횮�뽶튲ꆣ짱튲헟ꆣ듺쳬횮샭컯튲ꆣ쫇틔캩쳬띑뇙ꆣ탄
ퟷ웤闾닽ꆣ캩뇙럮쳬ꆣ훁한뇭웤럢뙕ꆣ짽훐횮뗀ꆣ틖쮹횮홞驥ꆣ평쫇쿈췵벱퇉ꆣ
꺔죊늻힌ꆣ뺰훐뇘ꆣ镲훁葴탐ꆣ蓕퓚룦웤돉릦ꆣ맊齯�뵋죕ꆣ럼튊빝횼ꆣ�
�틛횮돵貎ꆣ뺏듋볎웚ꆣ펚�죋횮틝풥ꆣ�죝잰루냎뻜ꆣ커횮�蓚ꆣ췘뺳
붮ꆣ첫욽횮쟯폐뻫ꆣ한죧酝ꆣ캴헑냙탕횮탄ꆣ볙듋뿕퇔ꆣ貁맔잧샯횮醪ꆣ뎼뗈
럼ꆣ뽶퍞첫쪼횮돵ꆣ짲퇐컄ꆣ驶�饉뎲횮짏ꆣ폆폆샵ꆣ캴뇦ꃞ짼ꆣ
듳춥ꆣ쫫횪�ꆣ킖탄黩ꆣ짐裳듳뗛횮릦ꆣ죣쎫돤쭝ꆣ�햹뷩쟱횮뙙ꆣ컷钢
롆뫵띥쪯ꆣ陼鵵웈뫵鳦붭ꆣ뮯캴뻅틄ꆣ�폐죽벹ꆣꩱ쟒릠蟺쳬뗘ꆣ컓�
쫦ꆣ鍐들럮룟鏡훬뵌蹛ꆣ냙짱뛸�짏뗛ꆣ웵죽뛸홝듳覯ꆣ폱ꂩ
컄ꆣ펢졁졦맅ꆣ뷰쁋땺饺ꆣ쟥�냋�ꆣ쫇횪뱯첖뒹쏻ꆣ돧룟쒪볓쯁ꆣ
췆릦�죰ꆣ轖뫱쒪듳폚뗇럢ꆣ죴쓋�쯹벯ꆣ죋활퓊잢ꆣ만裌鏖홴ꆣ햏齯뗃
뛸�튲ꆣ럼캩믊뗛뇝쿂ꆣ퇐뺫첽�ꆣ짱齯늻헕ꆣ캨軗쯹ꆣ뚴돶쿳뗛횮돵ꆣ쿈쳬
돉葴ꆣ뎬�믬풪횮ꆣ평쫇듳쏷鍐닊ꆣک뗱�퓙훐ꆣ뺰쯞�ꆣ퓥굶틔쿶펳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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놼즽�뛸꽂�ꆣ듙죕횮ꆣ�鷉뛸쿠�ꆣ쳬횮탬�ꆣ龟뒨쟥튰ꆣ탮鮪
폚��횮낢ꆣ�춾ꆣ질쪎퓆퓆횮跾ꆣ웤�헗튲죧뇋ꆣ웤醪튲죴쮹ꆣ뛸뇝
쿂틲쫂톲ꆣ랽민듳뗤ꆣ쪹ퟰ쏻첖ꆣ? 맢놮ꆣ뵞꺐쫢폈ꆣ뻚뵫궂몆ꆣ쫫
홞캷쳬횮쏼ꆣ죋횮폻헟驥ꆣ싊췁邢邢ꆣ짮쯹캴폷ꆣ뎼폖슄횮ꆣ�몣죴헟ꆣ틄
횮豭黩슪ꆣ뗇첫즽헟ꆣ뫮횮냮쥷킡ꆣ쫇횪뵻쿶늻顏ꆣ뻅�빗뵪탘훐ꆣ돠뽨齯
퇄ꆣ쯄몣삨쓒뛈菈ꆣ뫎헟ꆣ짽즽뎲뷞ꆣ론뇈쯹틔釒쫢ꆣ뎯뻺뒻ꆣ뛌ퟔ좻쿠
뛈튲ꆣ죴럲듳颷쳦ꆣ럢�녉ꆣ듳뙙볈ꆣ쇑쏡ꆣퟃ鏡쪯齯ꆣ쳬횮
앤ꆣ鋱�뗘齯탎ꆣ떚ퟚ횮뗀폺�ꆣ葴얮쾣配웤蒓훆ꆣ�驷웤헽쏻틓ꆣ훁
죴뇈컝튊필ꆣ�럲뮯黩뺩퍞ꆣ띁? 齯ꆣ왣쓁롆좾ꆣ훘앤솣쪳ꆣ鞫꺀횮
뱚ꆣ쫗붨ꆣ풁춽탐횮볦돋ꆣ葴�믊�췆�ꆣ쫏췋틔럶�틓ꆣ볈뛸쓽
뮯ꆣ훐췢뙁뢣ꆣ�釽蓙骈ꆣ짲쯬탔ꆣ춤폽�폮훦ꆣ뻍췻죕ꆣ뫉웤뗂틔
쏻ꆣ폃웤릦뛸齯홸ꆣ맊쓋룟탁횮셸ꆣ퓐횮쫨춨틓ꆣ볓틔탌쟥헾썃ꆣ캯
뷰뿆뛸�쪩ꆣ骧뿕ꆣ푏꺋틂뛸쒪랸ꆣ춨솺钸럾ꆣ릲풷샨헴ꆣ鏴죀뛸
홻ꆣ苷쟥틴죖뗒ꆣ룻쳯뛸쪳ꆣ붨뿉럢끯ꆣ췢釴푏뛸늻ꆣ짱ꭆ뛸쏒퍼ꆣ
맊틔맢죚틁뗛ꆣ뺰龨폝춢ꆣ훁놰豭럆짅ꆣ킢쿭춨맭짱ꆣ듳슷풽쾯ꆣ훁뺴顏
蟀엤ꆣهى컝붨죽뎽횮ꆣ뒹릠풣잧ꆣ풪虣뒹뻅횮퓥ꆣ푏램釒졦듺ꆣ킡헽
핻웤폱ꁔꆣ醪쿩쥱뛸늻첝ꆣ훐쳬샊웤뷰ꆣ앣�쏷뛸춬ꆣ葴컄쏼틔쫇럼ꆣ풪
췵욝�틓ꆣ뫵짌돽몦ꆣ틄覨黄ꆣ슾벽튰뛸迍믊ꆣ필꺠졁뛸쟥뗛뗀ꆣ
쳡틐쳬횮蒦ꆣ헼襔첿�믪ꆣ鍝죕횮뗱룪ꆣ閳金짺죊觛ꆣ葴컄커횮죔듺ꆣ
췌룟맢횮샛졾틓ꆣ햓뇋钵뻽ꆣ镲슄튻짆ꆣ쓜볦횮헟ꆣ貁驷죊쉽ꆣ죴쓋쳡럢몣췢ꆣ
뾂튻훐ꆣ죕폲롆랼졁횮뷲ꆣ퓂롗뿧鷷늨횮뇭ꆣ쿲菈ꆣ腋黩맚躧횮芐ꆣ
ꆣ뾂�췵춥횮闾ꆣ�놱믄횮쏷퓂ꆣꂮ쳬뢮틔鎤맢ꆣ뿰쓏훝횮믰쎫ꆣ웬춤뛸
췂ꆣلمح늮횮싃ꆣ쿌뺎쇐커뎼ꆣ훞뻽ퟓ횮쟾ꆣ룷캯�컄샴ꆣ쮹쓋闸웵
횮쯹캴뛃ꆣ뎬맅쿈뛸뵞틓ꆣ론캩폲훐죽듳ꆣ셸뻹튻ꆣ룐춨평뫵펰ꆣ辛빝쟐
뫵붻ꆣ쫇횪뗂폢뫱헟�폢짮ꆣ릦폈룟헟쿩폈훸ꆣ꺔뷱낂莦ꆣ鯑쳬벇틔햬탄ꆣ
췁럻ꆣ뾂삤빓뛸럾뮯ꆣ평쫇냙맙샛쾢ꆣ졦蟸슖짱ꆣ荌끬�횮했ꆣ臐뢱짏
횮췻ꆣ럼镲뱵벛ꆣ�헱쳬슕ꆣ죥ꆣ울جمحꆣ뾼틝셸ꆣ뺃�뺎ꆣ�쟘횮
틝컄ꆣ鋱뇚횮ꆣퟃ붛뛸뚨흨ꆣ醗뫓衄뛸뾘荸ꆣ좻폱슷돋뒺ꆣ뷰썃뺰ꆣ
컥얣랭웤컶폰ꆣ쇹لمح�웤ꆣ맄�슡뛸들캢ꆣ헱쇐좱뛸쟥빇튰ꆣ쓽끬ꆣ
뫏졦驱즽퇔ꆣ쥷뗇蹮ꆣ컥쯉쇖탣ꆣ뗇覯뛸뷓커ꆣ슡웇뛸تحجퟰꆣ�럲
튻듺틂맚ꆣ貅웤쏻菔뢮ꆣ쯄랽틄뗒ꆣ웤롛豭ꆣ葴웕쳬타�ꆣ金짺퓙퓬ꆣ
뎯슄쾦쯀ꆣ鉜죴뗇쿉ꆣ뎼뗈짮뫉폱돉ꆣ늻蓙훁ꆣ훘뷟폞ꆣ쏁쯀틔슄ꆣ푴풻ꆣ
퍞헜췵ꆣ龨퓚랽菔ꆣ릦볈돉틓ꆣڃ苤뙙틔짽훐ꆣ뗀볈탐퇉ꆣ뇘럮럻뛸룦뙕ꆣ
쯹틔끬鍝쳬쏼ꆣ헑룱짏ꆣ웤폐붨첖틔蒓믕ꆣ쪩ퟰ쏻뛸쎯쇒헟ꆣ쒪늻鍐�
폱ꆣ뵫뺰襔뷰ꆣ헑헑좻ک죽뎽뛸腋�ꆣ쳏쳏퇉능쯄�뛸顏짮ꆣ한맑뗂ꆣ
솼짮뺰쒽ꆣ헟ꆣ쎥쯗뗲뇗ꆣ蟸늽뢦낲ꆣ쏣훂슡욽ꆣ죕늻쾾뵯ꆣ뛸뮱쟤쫘ꆣ했
쁞쏀춤ꆣ蹛쓁�ꆣ웭커솺ꆣퟔ캩럆놡ꆣ훁뗀캴쓽ꆣ뾹뙙낂ꆣ貁金
틉釖ꆣ뺒貤폗جمحꆣ�붻蛊ꆣ췼웤볒틔쳬쿂ꆣ캯웤틔鷺훐ꆣ듷쿈믊ꆣ쿷
욽화쿄ꆣ돶졦쯀ꆣ쫗貧컥饍횮풴ꆣ늻튻짺ꆣ맢헗죋횮쏼ꆣ풽ퟔ첿ꆣꭀ략
ꁉ믪ꆣ냎맭ꆣ腋뗇죊觛ꆣ론캩쳬뗘횮듳뗂ꆣ듦폚쪩짺ꆣ틔辽듧횮킡탄ꆣ퉵
퓬폽ꆣ붵웚첩ꆣ햏믲욝ꆣ늻좻헟뫎쓜훂듋튲ꆣ쯬뗃돘�쿳웖ꆣ풷لمح즳ꆣ
훃튻뫲폚繁쇖ꆣ춬쇹�쮮ꆣ貁�쳬뉃ꆣ�틔ڃ뫠ꆣ�캢펹ꆣ뛸쓜벰듋ꆣ뷱
욝쇐뇙쟤쪿ꆣ짺둔뗂ꆣ룷쫶ꆣ샛떤뿮ꆣ볈웈좺흨ꆣ꺔쫂뺴迄ꆣ쓋푴폐쮾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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轖헙鍼벝쿈짺ꆣ흨랽쪯覯횮훆ꆣ닝럢뙕짤얣횮뙙ꆣ탞퓬폰荸��ꆣ腋쯍횮
豭ꆣ菔뢮풪هممꆣ 

�퍞뛾쪮튻쓪헽퓂뚡폏ꆣ푴틔臭驱뛾퓂ꆣ폐쫂첩즽ꆣ냋퓂ꆣ좪훝몣틧ꆣ죉탧ꆣ
춣럢첩즽ꆣ쳆闸첫ퟚ놾뱯ꆣ 

�퍞뛾쪮튻쓪헽퓂뚡폏푴풻ꆣ슄쳬룟뗘듳ꆣ쫗능샨랽ꎬ譺믊죋ꆣ험릧풪뭕ꆣ
쫇횪쪩짺黩뗂ꆣ첎돧룟뛸늻퇔ꆣ춤뚾��ꆣ캯驊쏷틔쮾웵ꆣ뫵죽헽뗾붨ꆣ컥�
쿠�ꆣ택쇒듦뫵뗤覞ꆣ훁뗀쇷뫵퇅ꆣ웤폐퇶تحج웟헾ꆣ뢩闾냙짱ꆣ달뻬폚쿩럻ꆣ
裳풪릦헑룦ꆣ쒪늻쟩솺ꆣ쁞춤ꆣ貦풽菉荸ꆣ녍쿈쉽횮쓜쫂ꆣ鍐�죽뵹ꆣ
뒹헜횮ퟰ쏻ꆣ釒쳬ꆣ�늻듋튲ꆣퟔ훐뵞뵍ꆣ�냗쮮롆쇷ꆣ豭쓵뵂
앤ꆣퟨهى탇쳬襱ꆣ폀볎陼능ꆣ뮯뷰틔黩얣ꆣ뗀커쓏ꆣ쥮讀틔뗇�ꆣ훜췌
蹛틡ꆣ듾죽졾뛸뎲荁ꆣ쯥腋쮴ꆣ벰뛾뗛뛸훛뢲ꆣ쒪늻틔탗틗腹ꆣ틔놩듺믨ꆣ룷
쯁뻞�횮탄ꆣ튎쿭짏횮폓ꆣ蕳탐쟳�ꆣ웤뿉뗃뫵ꆣ평쫇볅쇈잧ꆣ齯金횮늻
쯃ꆣ鞉웟붛ꆣퟓ횮퇔듹뵞ꆣ쯬쪹돉즽죕퍞ꆣ뻃짽훐횮荸ꆣ짏쏷쳃ꆣ꺠슄
뗛횮셸ꆣ햰뙙颷ꆣ짮폐뿉ꆣ폗�캣饃ꆣ鲡쮹롆�ꆣ짏춬�틭ꆣ쿂쏒쾢볧ꆣ
�뫉택ꆣ춶웬뻏싃ꆣ썃릧莦ꆣ틷�ꆣ훬틔탐필ꆣ떤뛸앥ꆣ짤
뻅黵뛸釒죕퓂ꆣ蕞욷컯틔뫍ꆣ뺚컥쪯틔퓬재삤ꆣ鷺뇀뷇틔좫쎼觛ꆣ쫇ퟰ럮
쿈뗛ꆣ쓽轒쳃ꆣ릪싄뇸ꆣ酮쟚ꆣ볈뛸퇶뇆췾쏼ꆣ뢩颷췆ꆣ풽ퟔ쳆
뫮ꆣ퇔쿂커ꆣ짮캩酮�횮훘ꆣퟔ蓔죴薖횮金ꆣ쯬훂�齯퇄ꆣ쎫뛸붵ꆣ
�믪쿷ꆣ녍롆틔붮ꆣ陼풷쳒ꆣ컷돘쏁띙ꆣ쿌헽쮷ꆣ腋돤뫍髢ꆣ�쓽떝
췹듺ꆣ롆뷱맅뛸몱슄ꆣ뾼맢鷉잰믊ꆣ뽾빼뛸쒪뛃ꆣ�짭ꆣ쟚蓚쯹듾ꆣ
햏평룟쏷뒹ꆣ듋슡욽ꆣ뷱욝죽쫂듳럲ꆣ냙쇅쫼틼ꆣ룷쫶쳬죋횮틢ꆣ했�럢뙕
횮�ꆣ캩맑놡ꆣ췆뛸늻폐ꆣ뛅뵞좺퇔ꆣ훁钵쯄ꆣ훐췢횮쟩폈쟐ꆣ웳臐횮췻폢
짮ꆣ폖풔쮼ꆣ뫉닃돉ꆣퟔ맅�헜ꆣ腋驷릦듳뗛ꆣ웈쮹훁샭ꆣ뢥ꭀ만�ꆣ
햹뙙짏풪ꆣ貍퓶配釖ꆣ뿉틔�퍞뛾쪮뛾�훙뒺횮퓂ꆣ쪽ퟱ맊貍ꆣ폐쫂첩즽ꆣ화
菈췢뻟쇅ꆣ蹛쓁쟤쪿ꆣ볈쿠뛘폷ꆣ貢쫂룦돉ꆣ룷쓋탄ꆣ齯첝헾뗀ꆣ뻓슚蓕ꆣ
틔蕦镲펺ꆣ쯹쮾틋앣鍼벝쿈짺ꆣ�륐衁맚횮쪿ꆣ풔쟳춨뗤ꆣ닃웤헛훐ꆣ짮볓蟀뺴ꆣ
띑틢퇉ꆣ죔쇮쳬쿂화훝ꆣ쏷鍐苈슪ꆣ웤폐豗쮇莞잢ꆣ컄캵몲쇖ꆣ헾큧헧쏷ꆣ닅
蟸웷헟ꆣ腋틋뾂벯첩즽ꆣ쫼쇮ퟷ�鑓뷰ꆣ늻쳬춥횮鋯ꆣ놻뫖金폱ꆣ齯쓧췀
횮ꆣ蓕뗃펢웦ꆣ꺔볓늻듎튲ꆣ잲첫뎣쟤韮躟뗀黩饺킣럢뙕듳쪹ꆣ釴늿쫌색녒돐
酣黩뢱ꆣ룄쇮뙙늿짐闸붭쿄뾤췵뗀ퟚ黩듳쪹ꆣ쮾뿕솺蟸릫랿풪شحم뗈흨ꆣ솺뢦
짧쫗뛾즽ꆣ腋쫇맅컴뙕변횮쯹ꆣ쪮컥쓪흨ퟠꆣ했뙕솺뢦ꆣ뷱룼럮푴풔흨ꆣ솺뢦좥
첩즽웟쪮텙ꆣ폖퓚陼쓏ꆣ훁탐쫂ꆣ캴黩란뇣ꆣ짧쫗좥첩즽컥텙ꆣ쫇훜볒뙕첎ꆣ
뎼뗈薢풔ꆣ했뙕짧쫗ꆣ폐푴틀ퟠꆣ腋틀쪮컥쓪흨ꆣ냋퓂죉탧ꆣ푴풻ꆣ슄첽풪
�헟ꆣ쿈貍뛸�ꆣ훁릫헟ꆣ놾죊뛸쒩뙙ꆣ쏻驷벺ꆣ췹헜듦뛸뢥蓕ꆣ뗂샻
죋ꆣ잰쉽뛸黩벱ꆣ쫇폃릠蟺쳬뗘ꆣ駠�훘틔闾镲틋ꆣ좡葴ꆣ�힃춨틔迄놊
폻ꆣ평맅횮럢뙕ꆣ齯詚쫂饃ꆣ쯹홞럮쳬ꆣڃ�蓕쾶ꆣ퇶롑잰횾ꆣ驶�헜췵ꆣ齯
金폐뎲ꆣ뺒폢쁋웵횮쒩ꆣهمم컄뱯ꆣ풽퓚�뚹횮쿈ꆣ뿛볅쒯틔苷틉ꆣ맊뿉싔뛸퇔
튲ꆣ훁죽풪솢뵹ꆣ냙컯헽쏻ꆣ늽횮�럇�ꆣ鍰틦횮풴뿉�ꆣ裲탄轖�ꆣ뻖
붮폲쇷즳ꆣ폭�탻ꆣ쿞쳡럢폚쪯ꆣꩱ쟒쿈틽벴钢ꆣ듎햹폱늯횮荸ꆣ쫗蒓�
ꆣ랽苤춤횮뗤ꆣ룦돉횮셸ꆣ�뢥평욝ꆣ魲퇙폐랽�ꆣ폲풓잧맅ꆣ퇶돐
뉃ꆣ붵뢣뎬폚냙췵ꆣ뻞몣쯹굨ꆣ쒪럇뎼ꆣ뫓�삨ꆣ腋죫럢붮ꆣ죕헟틄쿄춬
컄ꆣ떝럻훁ꆣ홞뿉죕퍞ꆣ샕쿉ꆣ푓틔臭뒺ꆣ퍈탐룦뙕ꆣ뛸뷱퇓췓튻탕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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쇷롚컷�ꆣ뿘쿒졦펋ꆣ돵驷헽쮷ꆣ탂뻍뽻빓ꆣ폖틔릫쟤쫼쇅ꆣ룷한했ꆣ쯬폐들
캢횮틛ꆣ齯럇냥멂횮蓚ꆣ볈뛸즽마ퟨ짮ꆣ뎯ퟚ폐땋ꆣ훘엻떤醩ꆣ했붨폱졁ꆣ쟒迍
폐앤퓬ꆣ뿖훂龩蓚ꆣ볦슄뫓놱钵훝ꆣ苻퇍鶳ꆣ黩죋뢸쒸ꆣ쮼鷺샨풪ꆣ蓓
짽훐ꆣ샭齯볦쯬ꆣ웤뷩쟱횮뙙ꆣ틋쟒駠춣ꆣ웤폱졁豭훆뛈ꆣ蓕迄럆놡ꆣ룼쇮놰슪ꆣ
쫼쏢폪ꆣ띑틢퇉ꆣ菔뢮풪هممꆣ 

 낸쳆闸홸�苷ꆣ첫ퟚ镲ꆣ�黩뫪컄횱豗쪿ꆣ폱헦뱯ꆣ틔蓱럢뙕ꆣ 

 쳆貍ꆣ�퍞컥쓪헽퓂ꆣ뎯벯쪹�췵킢릧뗈ꆣ했럢뙕ꆣ쫖푴늻푓ꆣ쪮뛾퓂벺몥ꆣ
뎯벯쪹뇭했ꆣ뗛풻ꆣ캴ꆣ쇹쓪ꆣ냙쇅폖했ꆣ늻푓ꆣ쪮튻쓪ꆣ뗛貢폐쫂럢뙕ꆣ蟸
ퟓ늩쪿蒢늮읦뗈뷔짏럢뙕쫂ꆣ퇔탂뙙몆싔ꆣ藎죥벰躟맅훬ퟓ짝薢흨뗃쪧ꆣ흨
헟钵쪮볒ꆣ�쿠ꆣ늻魑ꆣ쫇풪شحم躟뗀닉놊흨ꆣ틔黩폀쪽ꆣ쪮쯄쓪쪮퓂볗
탧ꆣ�뾤췵풪뺰뗈뇭했ꆣ죉뎽ꆣ푴迄ꆣ쪮컥쓪죽퓂룽뎽ꆣ썃훝퇔쯹늿뒨풭ꆣ뇩짺
횥닝ꆣ쿈쫇ꆣ냙쇅벰펺훝뢸샏풄뎯쳃뇭했ꆣ쯄퓂탁쎮쮷ꆣ푴틔臭驱뛾퓂ꆣ폐쫂폚
첩즽ꆣ푴첫뎣쟤춦黩饺킣럢뙕듳쪹ꆣ뙙늿쫌색쇮뫼뗂鞱뢱퇉ꆣ땺闸짙녏躟맅
ퟠꆣ뎼뙙闸ꆣ퓚쪮튻쓪뒺ꆣ푴릫쟤뚨뿉럱ꆣ뛠迄躟맅횮뙙ꆣ쇹퓂벺폏ꆣ폐탇�
첫캢豭ꆣ탁몥ꆣ웰뻓색쯬솼�풻ꆣ탐훁싥ꆣ탇�튊ꆣ믲폐캴퓊뫏헟ꆣ뇻뎽ꆣ
춣럢첩즽ꆣ 

酣쯄쓪쇹퓂ꆣ푴푓뺴ퟚ흨럢뙕荸ꆣ뺴ퟚ했틔룟ퟦ첫ퟚ뻣엤쳬짏뗛ꆣ첫쓂컄뗂
뛾腋엤뗘땯ꆣ迄횮ꆣ춨ꆣ 

뗂풪쓪웟퓂뚡캴ꆣ푴틔죽쓪헽퓂ꆣ폐쫂첩즽ꆣ쳆闸룟ퟚ놾뱯ꆣ 

뗂풪쓪웟퓂뚡캴쮷ꆣ푴틋틔죽쓪헽퓂ꆣ쪽ퟱ맊貁ꆣ폐쫂ퟚꆣ쯹쮾풔쟳쎯뗤ꆣ
틔迄헛훔ꆣ웤화훝뚼뚽듌쪷ꆣ틔뛾쓪쪮뛾퓂ꆣ뇣벯蹛쿂ꆣ화췵쪮퓂벯陼뚼ꆣ뺉�
훝뢮뷳튪횮첎ꆣ늻퓚벯쿞ꆣ쳬쿂화훝ꆣ쏷鍐닅辩ꆣ믲슕폄쮒ꆣ믲님웷쿂쇅ꆣ腋
蹛쓁앥�ꆣ뻅퓂틒돳ꆣ푴풻ꆣ臭쓪탐탒ퟚꆣ훝뽨늻뗃샋폐龩鑟ꆣ웤쮮鱜뿉짦ꆣ
늻뿉뾘퓬飲솺ꆣ쯹탐횮첎ꆣ틠컰뗀슷ꆣ화훝벰쯂퍞腋냙탕ꆣ늻뗃�ꭉ쪳ꆣ菔뢮
풪هممꆣ 

뗂뛾쓪뛾퓂죉컧ꆣ죧陼뚼ꆣ쪮퓂뚡쎮ꆣ죧첩즽ꆣ쳆闸룟ퟚ놾뱯ꆣ 

뗂뛾쓪뒺헽퓂죉컧ꆣ탒陼뚼ꆣ뚡폏ꆣ탒뫏豭ꆣ볗ퟓꆣ틔끬쿲첩즽ꆣ춣�ꆣ컥
퓂ꆣ틔쮾뿕펢蟸릫샮蓞ꆣ짙躟룟뾤릫푓뺴ퟚꆣ폒쿠볎앤뽨ퟓ뛘탅ꆣ폒쿠승
쓐록뗂풪ꆣ黩饺킣럢뙕쪹ꆣ뚬쪮퓂컬컧믊뫳했럢뙕ꆣ쮾뙙첫뎣늮蒢쿩뗀짏쫨했럢
뙕ꆣ뚡쎮ꆣ貢럢첩즽ꆣ끬ퟔ陼뚼ꆣ쪮튻퓂뇻ퟓꆣ듎풭커ꆣ틔짙샎변鵨貢뱯탅쒹ꆣ
�듳貢�ꆣ쪮뛾퓂뇻컧ꆣ뙒تحج훝듳轤ꆣ틒쎮ꆣ쏼폐쮾변첩즽ꆣ뇻뎽ꆣ끬蹲
ꆣ앦쳆闸룟ퟚ놾뱯ꆣ 

뗂뛾쓪쪮퓂뚡쎮ꆣ뗛끬陼뚼ꆣ뢰陼蹛ꆣ迄컄커뇸쪿ꆣ벰荸헌램컯ꆣ쿠쁞钵냙
샯ꆣ쇐ꁉ훃쒻ꆣ辛膃붼풭ꆣ춻�ꆣꆣ늨쮹ꆣ쳬蟸ꆣ셙�ꆣ黵졏ꆣ趋趑ꆣ�
蟸ꆣ벰탂셟ꆣ냙鷺ꆣ룟ک뗈화�쟵ꆣ룷싊웤賙迄ꆣ轝髖躤ꆣ벰얣퇲ꆣ
쳮뫲뗀슷ꆣ쫇镲驱�ꆣ쏗훁컥ꆣ뚹ڱ늻쇐쫐ꆣ흨헟틔黩맅臭뗛췵럢뙕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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캴폐죴쮹횮쪢헟튲ꆣ쪮뛾퓂뇻컧ꆣ훁تحج훝ꆣ춣쪮죕ꆣ뇻뎽ꆣ끬蹲ꆣ훁첩蹛
횮쿂ꆣ룽짪ꆣ뗛뙒탐豭퇀躤ꆣ틔뎯좺뎼ꆣ菔뢮풪هممꆣ 

재럢풪쓪헽퓂컬뎽ꆣ럢폚첩즽ꆣ룽컧ꆣ뙕짧쫗ꆣ틔믊뫳黩膆ꭉꆣ죉짪ꆣ듳짢룄
풪ꆣ쳆闸룟ퟚ놾뱯ꆣ 

재럢풪쓪ꆣ럢첩즽ꆣ黩衁覯즽쓏쯄텙ꆣ죧쟰ꆣ죽觃ꆢ覯짏틔쟠ꆣ쯄랽죧웤즫ꆣ
첖럢覯ꆣ폱닟죽ꆣ틔폱黩몆ꆣ튻돟뛾듧ꆣ轖튻듧뛾럖ꆣ뫱죽럖ꆣ뿌틔뷰컄ꆣ
폱蕔튻ꆣ튻돟죽듧ꆣ틔님짏뗛횮菔ꆣ뷰蕔뛾ꆣ틔님엤뗛횮菔ꆣ쁰틔뷰쁋컥훜ꆣ
뷰쓠폱굴ꆣ굴랽튻듧뛾럖ꆣ컄죧쫜쏼굴ꆣ쪯 틔랽쪯퓙샛ꆣ뷔랽컥돟ꆣ뫱튻돟ꆣ
뿌랽웤훐ꆣ틔죝폱蕔ꆣ 엔쪩饺뿌ꆣ짮죽듧죽럖ꆣ튻돟ꆣ꺔쁋뿌짮죽럖ꆣ튻
듧컥럖ꆣ쪯饺쪮쎶ꆣ틔饺쪯 ꆣ뷔죽돟ꆣ튻돟ꆣ뫱웟럖ꆣ펡جمح죽뗀ꆣ뷔짮쯄
듧ꆣ꺔굴랽컥듧ꆣ꺔쁋튻듧컥럖ꆣ饺솢 엔ꆣ쓏랽놱랽뷔죽ꆣ陼랽컷랽뷔뛾ꆣ
좥 폧뷔튻돟ꆣ 쁰틔뷰쁋컥훜ꆣ럢틔쪯쓠ꆣ뻠쪯쪮뛾ꆣ럖뻠 폧ꆣ뷔퓙샛ꆣ뷔
뛾돟ꆣ튻헉ꆣ킱뿌웤쫗ꆣ쇮앣 폧쿠醪ꆣ폖黩覯즽짏ꆣ轖컥헉ꆣ룟뻅돟ꆣ
쯄돶뇝ꆣ튻觃ꆣ첖뗇럢覯ꆣ폱饺ꆣ폱ꆣ쪯 ꆣ쪯뻠ꆣ폱蕔ꆣ쪯饺ꆣ뷔죧횮ꆣ黩
붵뙕覯짧쫗즽짏ꆣ냋폧ꆣ튻돉냋ꆣ볓랽쟰죽觃ꆣ짏틔هىꆣ쯄랽죧웤즫ꆣ웤
뷔죧뗇럢ꆣ웤흨싔뚨ꆣ뛸쳬ퟓ푴풻ꆣ맅뷱횮훆ꆣ컄�늻춬ꆣ뷱럢뙕틔폱뷰쁋ꆣ
뛸췟ퟰ�뻴띍쾯ꆣ틋룄迄컄ꆣ쫇쳬짏뗛죬틔쥮ꆣ뗘땯죬틔هىꆣ엤죬뷔틔ퟏꆣ
뛸ퟰ뻴틠룼퇉ꆣ쫇驱헽퓂ꆣ쳬ퟓ쳬짏뗛즽쿂횮럢覯ꆣ틔룟ퟦ첫ퟚ엤ꆣ죧
쟰횮뙙ꆣ퍈럢폱菔ꆣ훃쪯 ꆣ뻛컥즫췁럢횮ꆣ辽튻헉뛾돟ꆣ룟뻅돟ꆣ틑쫂ꆣ짽
즽ꆣ쏷죕ꆣ폖럢폱菔뗇럢覯ꆣ폖쏷죕ꆣ믊뗘땯짧쫗즽횮붵뙕覯ꆣ죧랽쟰횮
뙙ꆣ틒첫쓂믊뫳컄뗂믊뫳엤ꆣ뛸틔믊뫳커쫏黩膆ꭉꆣ풽蟸첫퇠쫏黩뵋ꭉꆣ싊쇹
豭틔뗇ꆣ웤躕뷔쁃ꆣ좺뎼햰췻ꆣ뛠론킦횮ꆣ폖쏷죕ꆣ뙒뎯퍐覯ꆣ틔뎯좺뎼ꆣ
죧풪죕횮뙙ꆣ쓋푴솢뗇럢覯풻졦驱앟ꆣ붵뙕覯풻뺰앟ꆣ틔뱯죰퇉ꆣ웤貢럢
蹛ꆣ틔췂랬춻�뿜�뛸횹ꆣ뙙颷횾ꆣ 

룟ퟚ벴캻ꆣ릫쟤钵했럢뙕ꆣ葴쳬볈솢黩믊뫳ꆣ폖쏜�횮ꆣ뗂뛾쓪쪮튻퓂ꆣ�
陼끬톲ꆣ푴뙙맙늩쪿ꆣ뚨럢뙕荸힢ꆣ폐쮾폚재럢풪쓪헽퓂컬뎽쮷ꆣ쿈쫇ꆣ폐
쮾تحم뷤잰웟죕ꆣ욽떩ꆣ첫캾쫄냙맙탐迄훐앟ꆣꆣ臭퓂튻죕럢ꆣ뛾죕뗇
럢첩즽ꆣ죽죕뙕짧쫗ꆣ룷鍐웤슚ꆣ늻릩웤쫂ꆣ蟸폐뎣탌ꆣ짏تحم탐豭쯄죕ꆣ훂تحم
죽죕ꆣ뷼쫌횮맙ꆣ醪迄짽헟ꆣ벰迄쫂좺맙ꆣ화랽뿍쪹ꆣ룷놾쮾릫쟥تحم튻쯞ꆣ잰
튻죕ꆣ화크쇮웤賙캴튻뿌ꆣ푏هى냫헌췢觃횮췢ꆣ앣颷릤죋뻣쟥تحم튻쯞ꆣ
훁웤쓪쪮뛾퓂ꆣ�훁즽쿂ꆣ벰폐쮾�ퟠ荸힢ꆣ럢覯틔룟ퟦ첫ퟚ춬엤ꆣ뙕짧쫗
틒첫쓂믊뫳컄뗂믊뫳춬엤ꆣ뷔틔릫쟤돤膆ꭉ뵋ꭉ횮뙙ꆣ쫇믊뫳뾹뇭풻ꆣ럼貤뗇
럢횮뙙ꆣ��맅쿈ꆣ뛸붵뙕횮荸ꆣ론黩캴퓊ꆣ웤변뗘땯횮죕ꆣ틔첫뫳헑엤ꆣ훁
탐쫂ꆣ뷔틔릫쟤ꆣ틔폞한ꆣ뿖캴훜苤ꆣ뫎헟ꆣ재삤뚨캻ꆣ蒂죡횮셸틑쫢ꆣ붛셸
�ꆣ훐췢횮荸쮹葥ꆣ겎覯ퟷ엤ꆣ볈뫏폚랽땯ꆣ폱뚹쭝랼ꆣ貍驷菈슚ꆣ魲췆ퟰ
쿈ꆣ퍈궂ꆣ�폐췢쏼퓗뎼ꆣ菈薢떚변ꆣ풔훁샭ꆣ폐컉믕헂ꆣ떫뙙릝횮풴ꆣ
앤컴뗤ꆣ뛸짽붵횮훆ꆣ짐좱�衄ꆣ쟒췹듺럢蹛ꆣ첖ꆣ믲틲镲쪡쯗ꆣ
틢퓚貤荍ꆣ믲틔쟩퍊쏻ꆣ쫂짮黩벺ꆣ�죧뮯놻뫵쯄뇭ꆣ췆쏀폚짱ퟚꆣ뗀맚뫵뛾荸ꆣ
驷릦쿈뗂ꆣ貎뿉죔ퟱ앦�ꆣ쏒蒓辤헂ꆣ뾊첎붷ꆣ�뻓챭튴ꆣ땯틔슚캩훐ꆣ
뗀賙헴蝌ꆣ셸쟐럮쿈ꆣ샭맢챏퓥ꆣ�顏횮쮼ꆣ�뵙틲탄ꆣ썃횮金ꆣ貍짮
쏷ꆣ떫퓧맔뚨쪡ꆣ틑쫌뎿믨ꆣ쇮賙돧떚ꆣ�룒낲躕ꆣ쫇맊쟩쾦
貋ꆣ뉃�텙뛸쉎믪ꆣ꽂酝쿼앤ꆣ퇶솺붼뛸슖쓮ꆣ럼췻햹뙙횮죕뾂싊쇹豭菈췢쏼譄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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틔퍈럮뗬ꆣ벽짪죧퓚횮뺴ꆣ쪽햹냝횮荸ꆣ띥듋캢한ꆣ틑퇍髢탲ꆣ볈賙�貢뺯ꆣ
뗬럇�ꆣ�킧떤탄ꆣ쫼듳뙙ꆣ벽쉽뎯뒹葴ꆣ폀능랼튎ꆣ캞ꁔ쒩맢ꆣ퓶�
죕퓂ꆣ쫇변뗘땯솺뢦ꆣ뷔틔믊뫳黩膆ꭉꆣ화췵첫黩뵋ꭉꆣ뇻뎽ꆣ잰셟컄뢮맻
틣샮뺴�ꆣ햓럢뙕쏷쮮貍ꆣ뮴쓏ퟓꆣ랽화튊퓂ꆣ葴뷲뛸黩쮮ꆣ룟핔힢ꆣ
랽화ꆣ듳룲튲ꆣ쫬쒦쫃쇮鿡틔쿲퓂ꆣ葴쮮짺ꆣ틔념쫜횮ꆣ쿂钵쪯ꆣ췵돤햓
뫢ꆣ좡믰죕ꆣ랽화좡쮮퓂ꆣ쿠좥짵�ꆣ뛸믰훁쮮臭헟ꆣ髢룐횮튲ꆣ
鵨闸荸ꆣ냋퓂ꆣ�쾦짼ꆣ틔화좡쮮퓂ꆣ틔좡믰죕ꆣ훜뙙뾼릤
펛ꆣ뷰폐쇹تحجꆣ뷰냫홞횮횮تحجꆣ탾힢ꆣꆣ좡쮮믰죕퓂횮웷튲ꆣ
鳊듋힢ꆣ葴쮮믰횮웷ꆣ뷔틔뷰黩횮ꆣ뷱쮾퓗폐ꆣ탎죧衁ꆣ틔좡쏷믰ꆣ
탎죧랽ꆣ틔좡쏷쮮ꆣ떫뇈쓪변ꆣ뷔폃좡믰ꆣ醪镲뗃ꆣ틔좡쮮ꆣ
캴폐뗃헟ꆣ蝌폃뺮쮮쳦쏷쮮횮첎ꆣ럮쇮뙙쮾퇐뺿ꆣ뺴�틲핦쿈죥쫇럇ꆣ퇔벰쏷
쮮ꆣ쓋훜뙙뷰쿠냫ꆣퟔ쫇퓬램ꆣ탾뷢틔黩횮훆ꆣ틀맅좡쏷쮮램ꆣ
뫏폃랽화ꆣ틽뮴쓏ퟓ뗈闸ꆣ폃듳룲튲ꆣ폖띑뺴�퓸냋뻅퓂훐ꆣ좡룲튻돟뛾듧헟ꆣ
틀램풇횮ꆣퟔ죋뚨훁특냫ꆣ뗃쮮쯄컥ꆣ뺴�쯹饺폐맊貍ꆣ폖띑쿈붛풇둟裌ꆣ
췻했닮뺴�ퟔ좡냶룲ꆣ뇣뢰첩즽ꆣ앣쯹쮾貦풇ꆣ쫇죕훆풻ꆣ맅뷱뗤훆ꆣ컄�늻춬ꆣ
훁훆뛈ꆣ쫀듺퇘룯ꆣ캩쳬뗘ꪚ늻룄辈ꆣ쮹쓋ퟔ첎뫱ꆣ럮쳬틔놡ꆣ폖뷱럢
뙕벴폃폱뷰쁋웷컯횮ꆣ迍폐췟띍쾯ꆣ튻镲탐뙙ꆣ컄�맔ꆣ뛸늻芐ꆣ짮
黩캴郜ꆣ웤럢붵뙕쯹푏짏뗛췁캻ꆣ쿈푏룥띍췟깗우놭뗈컯ꆣ腋틋룄폃텐죬삜
뻴ꆣ쎿쫂迄컄ꆣ웤화붼ꆣ틠틋鳊듋ꆣ쫇쳬짏뗛횮ퟹꆣ죬틔쥮ꆣ믊뗘땯ꆣ죬
틔هىꆣ엤뗛벰ꆣ죬틔ퟏꆣ컥랽짏뗛벰듳쏷특쏷쾯ꆣ뷔틔컥즫ꆣ菈맙틔쿂쾯ꆣ뷔
틔�ꆣ앦쳆闸뙙荸횾ꆣ 

재럢풪쓪헽퓂컬뎽쮷ꆣ폐쫂첩즽ꆣ퍈쳬짏뗛럢횮覯ꆣ벺쯈ꆣ뗛뗇첩
즽ꆣ럢폱뷩쟱ꆣ룽컧ꆣ붵뙕짧쫗즽ꆣ믊뫳黩膆ꭉꆣ풽蟸첫퇠쫏黩뵋ꭉꆣ
쿈쫇ꆣ샮蓞푓뺴ퟚ뗈ꆣ흨럢뙕荸힢ꆣ했틔룟ퟦ첫ퟚ뛾ퟹꆣ뻣엤쳬짏뗛ꆣ푴迄횮ꆣ
죉짪ꆣ뗛뙒뎯퍐覯쫜뎯�ꆣ듳짢쳬쿂ꆣ맯폏ꆣ뗛홞좺맙풻ꆣ짽훐듳뙙ꆣ늻탐臭钵
잧�ꆣ뷼듺뗛췵ꆣ띑럢뙕ꆣ웤쫂폐늻춬ꆣ믲黩쟳荍뿋떚ꆣ믲틔톲�췻냝ꆣ뷔
럇ퟰ돧ퟦ顉ꆣ뷼퓚쯥뎯ꆣ蛊腹ퟮ짵ꆣ샏헟쳮鳏�ꆣ짙觑좾뇸ꆣ룟ퟦ끬ퟔ镸ꆣ
鏜腹랴헽ꆣ쿈뎯릪�볗菙ꆣ쁹돉듳顉ꆣ�돽럕떉ꆣ삪쟥蕞폮ꆣ쯬뗃쯄몣햬탄ꆣ졦
랽퇶뗂ꆣ�돐貚驶ꆣ쪮폐웟쓪ꆣ뵋죕ퟎퟎꆣ�특齯떡ꆣ賙蟸볒齯쫂ꆣ쳬쿂첫욽ꆣ
졁틄폖낲ꆣ�뷼�쓀ꆣ쯹틔릪퍈햹뙙ꆣ냽�쿈蓬ꆣ쟩퓚驷릦ꆣ만럇黩벺ꆣ쯬뗃짏
醪쳬탄ꆣ쿂퓊죋췻ꆣ뷱듳뙙볈꺅ꆣ짮틔黩캿ꆣ릫뗈택웝쫇춬ꆣ맊醪릲폐듋酣ꆣ폻
앣릫뗈퇧녍驧ꆣ룷틋퓚췢룼틂ꆣ벴쟳쿠튊ꆣ죔쯹쮾뎷躤ꆣ쪩폱뒲ꆣ죽욷틔
짏짽覯ꆣ쯄욷틔쿂뽶쇐ퟸ覯쿂ꆣ뽶뻆푏颷ꆣ좺뎼벰화蹛쓁ꆣ뢂臭짏觛웰컨ꆣ죕
랽횹ꆣ컬틺ꆣ푴莼훝훃쯂퍞룷죽쯹ꆣ퍞틔ퟏ荍祝졦驱黩띑ꆣ쯂틔럢蹮럇龟훘�
黩쏻ꆣ뇻탧ꆣ끬ퟔ첩즽ꆣ룄첖럢覯黩컨祝앟ꆣ뷩쟱覯黩졦驱앟ꆣ붵뙕覯黩뺰
앟ꆣ틔죕룷폐祝벰즽뫴졦驱횮죰맊튲ꆣ菔뢮풪هممꆣ 

재럢풪쓪헽퓂ꆣ뗛퍈쿭쳬짏뗛즽쿂럢횮覯ꆣ죧쟰횮荸ꆣ변펙ꆣ퍈럢폱닟ꆣ
훃쪯 ꆣ뻛컥즫췁럢횮ꆣ辽튻헉뛾돟ꆣ룟뻅돟ꆣ웤죕ꆣ뗛싊쫌뎼틔쿂짽첩즽ꆣ
틮죕ꆣ뻍즽짏뗇럢횮覯ꆣ럢폱닟펙ꆣ迍�즽쿂횮تحم豭ꆣ웤쏷죕ꆣ퍈믊뗘땯짧
쫗즽짏붵뙕횮覯ꆣ죧랽쟰횮荸ꆣ믊뫳黩膆ꭉꎬ풽蟸첫퇠쫏黩뵋ꭉꆣ틮죕ꆣ짏뙒
뎯퍐覯ꆣ틔뎯좺뎼ꆣ죧풪죕횮荸ꆣ뙙꺅ꆣ힅컄커냙ꆣ듳짢룄풪ꆣ낸놾뱯쫇쓪죽
퓂룄풪뾂헂ꆣ앦쳆闸뙙荸횾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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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낸듳쳆탂핚ꆣ룟ퟚ재럢돵ꆣ럢뙕ퟚꆣ탐돵ꭉ횮뙙꺅ꆣ裌쫂헟�쿂ꆣ뛸豭맙裌
ꆣ쳬싊쇹豭짽覯탐뙙ꆣ쾯뷔틔쁃黩횮ꆣ흒헟ڃ럇퇉ꆣ 

짏풪죽쓪뛾퓂ꆣ푴뷱뚬폐쫂폚蹛ꆣ죽퓂ꆣ틔췂�랸죻ꆣ춣횮ꆣ낸놾뱯ꆣ쫇쓪
쪮튻퓂룄풪荸ꆣ 

짏풪죽쓪뛾퓂ꆣ푴틔뷱뚬폐쫂폚蹛ꆣ쏼쯹쮾닝荸힢ꆣ蓕迄뗤맊ꆣ죽퓂ꆣ푴틔
췂�랸죻ꆣ춣퓀럢뙕횮뙙ꆣ菔뢮풪هممꆣ 

핻슶풪쓪쟯웟퓂벺쎮ꆣ푴틔뷱쓪뚬훁ꆣ폐쫂蹛ꆣ뙙맙豗쪿풔뚨荸힢ꆣ뚬쪮퓂ꆣ
蛎폚듳뚼흯뢮춻�낢쪷뗂鳘苷ꆣ벰럮슚뛾늿ꆣ쿠싊랴엑ꆣ룽짪ꆣ푴럢즽틋춣ꆣ
앦쳆闸룟ퟚ놾뱯ꆣ 

폀뒾뛾쓪뒺헽퓂볗컧쮷ꆣ탒럮쳬豭ꆣ잲쪹변蹛짙쫒믾즽뻟듄뗈즽ꆣ컷췵쒸蚢쒸
뎲뢸푓평뗈ꆣ쪮튻퓂맯몥ꆣ탒럮쳬豭ꆣ镲쳬ퟔ럢횮ꆣ蓱짏럢훐蹛ꆣ쎿쿂
푴닝荸힢ꆣ벴驱�쫂뺯벱뛸횹ꆣ훁쫇迍탐럢훐蹛뙙ꆣ짏벲뛸횹ꆣ앦쳆闸룟ퟚ놾
뱯ꆣ 

룟ퟚ볈럢첩즽횮ꆣ폖폻뇩럢컥蹛ꆣ훁폀뒾풪쓪ꆣ폚싥훝즽횮쓏ꆣ훃돧뽨ꆣ
웤쓪웟퓂ꆣ웤쯹퓬럮쳬豭ꆣ뛾쓪헽퓂탒럮쳬豭ꆣ훁웟퓂ꆣ쿂푴貢틔웤쓪쪮튻
퓂럢뙕蹛ꆣ푴蟸ퟓ쮾顉샮탐芥ꆣ뾼릦虔췢색�듳ꆣ첫뎣늩쪿쫥쿄ꆣ엡쫘
�ꆣ�놧쯘뗈ꆣ풔뚨荸힢ꆣ쫇흨솢럢覯ꆣ죧쟰횮훆ꆣ짏틔풪ꆣ쯄쏦틀랽
즫黩覯ꆣ죽돉ꆣ룟뛾헉쯄돟ꆣ쎿뗈룟죽돟ꆣ覯짏辽튻쪮쇹늽ꆣ죽뗈룷쯄늽ꆣ
푏쪮뛾뇝ꆣ뇝뷔짏냋돟ꆣ쿂튻헉쯄돟ꆣ黩죽훘觃ꆣ뻠췢觃죽쪮늽ꆣ菈觃뻠컥
쪮늽ꆣ쇇覯퓚覯陼쓏췢觃횮菈ꆣ룟죽돟ꆣ랽튻헉컥돟ꆣ쓏돶뇝ꆣ뗇럢覯衁辽컥헉ꆣ
룟뻅돟ꆣ쯄돶뇝ꆣ黩튻觃ꆣ틔컥즫ꆣ鳊럢뙕변覯ꆣ짏틔뷰ꆣ쯄쏦틀랽즫ꆣ
黩냋뷇랽覯ꆣ퓙돉ꆣ룟튻헉뛾돟ꆣ쎿뗈룟쯄돟ꆣ覯짏랽쪮쇹늽ꆣ쎿뗈轖쯄늽ꆣ푏
냋뇝ꆣ웤짏覯뇝뷔轖냋돟ꆣ훐뗈뇝뷔轖튻헉ꆣ쿂뗈뇝뷔轖튻헉뛾돟ꆣ黩죽훘觃횮
듳킡ꆣ鳊럢ꆣ黩싱裉ꆣ퓚覯횮쒩뗘ꆣ췢觃횮菈ꆣ랽짮좡ퟣ죝컯ꆣ쓏돶뇝ꆣ뎯퍐
覯탐豭횮잰黩覯豭ꆣ랽죽럖ꆣ觃뛾ꆣ퓚쓏ꆣ覯랽뛾쪮쯄헉ꆣ룟뻅돟ꆣ쓏쏦菉뇝ꆣ
죽쏦룷튻뇝ꆣ럢뗇럢ꆣ컥즫췁럢쪯 黩럢ꆣ짏辽튻헉뛾돟ꆣ쿂辽죽헉ꆣ룟
뻅돟ꆣ뙕변컥즫췁럢ꆣ黩냋뷇랽럢ꆣ듳킡鳊럢훆뛈ꆣ쯹폃돟듧ꆣ鳊驶陼럢ꆣ腋
폃맅돟ꆣ화覯腋멂췁黩횮ꆣ뙙齯폃쪯횮컄ꆣ腋뛈펰틔뚨랽캻ꆣ뗇럢붵뙕쯄돶뇝ꆣ
룷꺔쯄랽횮훐ꆣ뇝룷짏轖웟돟ꆣ쿂轖튻헉뛾돟ꆣ럢폱늯쇏ꆣ폐쥮ꆣ쯄맧폐�ꆣ
맧ꆣ뙕변폐هىꆣ菉맧폐�ꆣ齯맧ꆣ폖뚨뗇럢붵뙕뎯퍐뗈죕ꆣ鳊뙙ꆣ뚬훁변
쳬쟰ꆣ웤럢했폃쪮뛾죕ꆣ鳊陼럢맊쫂ꆣ쪮뛾죕뗇럢ꆣ쪮죽죕뙕변ꆣ쪮쯄
죕뎯퍐ꆣ죴폐맊룄뗇럢틑쿂웚죕ꆣ퓚뙙齯럁ꆣ폖��쇏ꆣ럢뗇럢ꆣ믊뗛돶
돋폱�ꆣ�돋뷰�ꆣ믊첫ퟓ췹�뷰�ꆣ뙕변ꆣ믊첫ퟓ죧럢ꆣ폖틂럾쇏ꆣ陼럢
변죕ꆣ쳬믊럾킖쏡ꆣ뷼럮훆틀�퍞뙙ꆣ럾듳ꆣ폖ꆣ킖쏡럾튻뻟ꆣتحم럾횮춨
쳬맚럾튻뻟ꆣ�럾횮틭짆맚럾튻뻟ꆣ짏럾횮ꆣ믊첫ퟓ킖쏡럾ꆣ폖تحم葴럾��맚ꆣ
쫜뎯葴릫럾��맚럾ꆣ짏葴�뗂맚럾ꆣ뙙荸횾ꆣ 

폀뒾뛾쓪웟퓂룽짪ꆣ푴틔뷱쓪쪮퓂ꆣ폐쫂蹛ꆣ틋쇮뙙맙豗쪿뗈ꆣ貏뚨荸힢ꆣ
蓕햹한뺴ꆣ죔쇮쳬쿂蹛쓁ꆣ벰뺩맙컥욷틔짏ꆣ룷앥쯹횪폐킢탐죥豗컄커횮쪿ꆣ
쫇푴뙙맙흨짤얣횮쫂ꆣ첫뎣늩쪿엡쫘헦ퟠ흨풻ꆣ鏾훜뙙벰蟸핚ꆣ붼쳬뗘ꆣ쳬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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ퟔ짤웤짼ꆣ鵨커캩럢첩즽ꆣ쇮쫌훐죥헟짤얣탐쫂ꆣ훁ꆣ틠齯짤짼횮컄ꆣ떫
퍈짤짼ꆣ쫇맅뙙ꆣ뻃迄轕쪡ꆣ늻뿉迍탐ꆣ鏾럢뙕뙙ꆣ죕캴쏷쪮컥뿌ꆣ퓗죋
틔ڀ떶룮짼ꆣ�쏷뛸탐쫂ꆣ뇈훁쯹ꆣ샎짼뾂꺅ꆣ쳬믊캩뗬폱ퟃꭉ뛸틑ꆣ뷱
죴잰튻죕짤짼ꆣ쫂벴苻퓧ꆣ죕랽쪼짤짼ꆣ쫂폖苻췭ꆣ죴틀鵨커맊쫂ꆣ벴럇퍈
짤횮荸ꆣ쫂�镲ꆣ늻뿉탐ꆣ폃짱릦웆颷ꆣ벰릦뎼酣짆颷ꆣ뛾컨쎿ퟠꆣ짏뷔솢
貦ꆣ쫘헦폖흨풻ꆣ론캩뛾컨험앤ꆣ횎틷�賙ꆣ�뻅릦횮쎯쇒ꆣ蕦졦蟸횮驧탄ꆣ셸
뻹짘쿄ꆣ폃볦�변ꆣ뷔ퟦퟚ쉽뗂ꆣ뛸ퟓ豏쿭횮ꆣ풔퍛苷펛ꆣ캴폐믊췵솢퍞횮뙙ꆣ
魲짽훐듳쫂ꆣ졁틄꺅벯ꆣ뻅럾퇶뒹린횮낲ꆣ냙큕金싊컨횮酣ꆣ쳕헧뮯폽ꆣ쒪럋짱
릦ꆣ�颷컨ꆣ葥짪蟀뺴ꆣ뎼뗈풔흨ꆣ뛾컨镲ꆣ쳬믊늻뫏웰솢ꆣ푴腋迄횮ꆣ貤틔
뗛늻풥ꆣ룄폃臭쓪헽퓂탐럢뙕횮뙙ꆣ쪮퓂맯몥ꆣ�탒럮쳬豭ꆣ쪮튻퓂뇻탧ꆣ푴
풻ꆣ슄죊헟뗂횮놾ꆣ蕦춤폽횮훁춾ꆣ뙙헟뗀횮쒩ꆣ쓋뗛췵횮쫂ꆣ驶�췹돵ꆣ
풔퍞ꆣ郅틔웤뮯ꆣ힃춨틔闾웤짱ꆣ틔첓놡ꆣ貚캻ꆣ쪳쿼틂ꆣ釖
ퟚ짧ꆣ죧苻죴薖ꆣ臐鷺샨풪ꆣ쎿틔믊믹험ꆣ릠蟺뢲�ꆣ�믝쯹ꆣ헕룱
蕞폮ꆣ뫉쏼ꆣ蝌酝쿂첝顉ꆣ뇩뾯좺蹛ꆣ늻ퟣ裳풪릦ꆣ틑짽슄죕퍞ꆣ쮼뿮
홝쳬앟ꆣ횾퓚룦돉ꆣ햏럇黩벺賙뷱욝�ꆣ랽폐쫂쟱ꆣ돧샛쉽횮�뾃ꆣ웭
헗죋횮볎폓ꆣ헟럖쪹돶톲ꆣ듦蚖쯗ꆣ뫓쓏뫓놱ꆣ짐폐쪮훝몵鶳ꆣ볓틔쮷랽
뿜녉ꆣ镲믲쟖�ꆣ菈쇷ꆣ캴쓜迍顉ꆣ튻컯쪧쯹ꆣꩱ짵뱻�ꆣ钵뾤늻貎ꆣ�틋
苤뙙ꆣ잰폻틔臭쓪헽퓂럢뙕훐蹛헟ꆣ틋춣ꆣ菔뢮풪هممꆣ 

쯃쉽쪮죽쓪ꆣ벴커졦驱춨쳬풪쓪ꆣ아퓂볗탧ꆣ죧짱蹛ꆣ볗짪ꆣ럢짱蹛ꆣ뚡몥ꆣ
뙕짙쫒즽ꆣ쳆闸훐ퟚ놾뱯ꆣ 

 낸췵풪룐苷ꆣ쳬쫚훐ꆣ풪룐횱뫪컄ꆣ커镲틑붼ꆣ쯬쿭쏷쳃ꆣ럢즽ꆣ뵂앤
쫥쿄뗈닝荸뻟ꆣ놊췆뺚잢ꆣ 

唐會要卷八原闕 今照四庫全書本增補 

  郊議 

풪ퟚ풪쪮뛾쓪쪮뛾퓂탁폏ꆣ컄커냙맙샴늿짐闸엡鵹뗈ꆣ짏했럢陼蹛풻ꆣ뎼슄
뗀蕦재삤ꆣ쉽죋횮풪뗂ꆣ릦듦뙙颷ꆣ췵헟횮쓜쫂ꆣ맊엔잰�ꆣ늩뾼쏻ꆣ릪驶
钵횮웚ꆣ폶쳬죋횮醪ꆣ쒪늻끬첖쪩쇮ꆣ짽훐뫏럻ꆣ鷉뷾샨풪ꆣ틔쎯슕貍헟틓ꆣ럼
캩풪짱커믊뗛뇝쿂ꆣ컕럻쳡쿳ꆣ돶헰돋衄ꆣ펢췾�냙췵ꆣ훁뗂볓쯄몣ꆣ쳝
몽뷓커ꆣ꺅녍죖틄횮ꭉꆣ룻뵋驧ꆣ늻횪裲쮴횮솦ꆣ邺돽럕魬ꆣ퓶죕퓂횮맢�ꆣ
酣퉵택顳ꆣ龟횮髢즫ꆣ컯뵂훁ꆣ택쿩�캯ꆣ붭쎩貢쫲뻹랼ꆣ퍫앣튻읯
쇒ꆣ만뿉틔민뗤펖ꆣ푏覯裶ꆣ쾤럻죰횮쏀ꆣ듰짱땯횮�ꆣ홴뛸늻끬ꆣ퓚쉽تحج
탄ꆣ샭葴�ꆣ쫫�쳬틢ꆣ뎼탒퓢닽�ꆣ횇جمح훜탐ꆣ쿌짪뻍죕횮한ꆣ뛃럢蹮
횮酣ꆣ齯죎쟚醩횮훁ꆣ횔뎯쳃럮뇭쟩틔슄ꆣ뗛쫖푴裳풻ꆣퟔ훐뎯폐맊ꆣ蟸늽
완ꆣ쳬컒쳆ꆣ듳쏼벯쉽헦믊뗛ꆣ돐럮�顉ꆣ쪮폐쓪ꆣ뗂캴볓냙탕ꆣ
뮯캴쯄몣ꆣ貢뫎틔鑍뫩쇒쿈뗛ꆣ裳돉릦짏풪ꆣ훁죴裲쮴폭鲫횮쎯ꆣ�
훜컄횮�릠ꆣ럇횮쓜듾튲ꆣ웤폐죕퓂횮죰ꆣ횮쿩ꆣ葴ퟚ轒짧횮酣튲ꆣ
뗘욽쳬돉ꆣ죋뫍驱ꆣ葴좺릫쟤쪿횮죎슚튲ꆣ鏡릪菈쪡ꆣ뫎폐퇉ꆣ�헗쫼횮
쟩ꆣ캴흨럢돧횮뙙ꆣ볗ퟓꆣ쫌훐뎼재ꆣ훐闸쇮뎼핦뗈ퟠꆣ뎼슄ퟔ맅쫜쳬쏼ꆣ뻓
듳貚헟ꆣ뇘뗇돧룟횮쟱ꆣ탐럢뙕횮쫂ꆣ쯹틔햹한뺴ꆣ裳짱땯ꆣ죽컥웹뷱ꆣ캴횮
튲ꆣ쫇틔룟ퟚ틲컄커횮顉ꆣ쪢춤횮뙙ꆣ랽菔쯹펛ꆣ폝쿄춬ꆣ쉽틆죽뎯ꆣ쓪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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컥뱯ꆣ럢돧횮뗤ꆣ좱뛸캴탞ꆣ즽뒨췻탒ꆣ賙퓚뷱죕ꆣ뇝쿂뺸뛠ꆣퟰ쿈뎯ꆣ쳬쯹
蚢튲ꆣ돐듳뵹ꆣ앒졦냮ꆣ쳬쯹쏼튲ꆣ퇉뿉늻짦陼ꆣ뙕춤ꆣ裳짏풪횮뛷ꆣ뵂
룟ퟚ횮뫩쇒ꆣ葴쳬뗘횮틢ꆣퟚ轒횮탄ꆣ貢뫎틔뿋薒퓕ꆣ쟒뇝쿂벴캻틔臭ꆣ쪮폐쯄
�ꆣ蒓뻅轒ꆣ뙙죽붼ꆣ듳쮴횮킢뺴튲ꆣ뛘뻅ퟥꆣ폑탖뗜ꆣ컄췵횮듈믝튲ꆣ놰豭쫒ꆣ
럆쪳ꆣ쿄폭횮릧莀튲ꆣ뗀민맅ꆣ뗂죕탂ꆣ뗛裲횮컄쮼튲ꆣ酺잭쫗ꆣ믝쥮짺ꆣ돉
鲫횮짮죊튲ꆣ뮯풪쒮ꆣ첫뫍ꆣ�믊횮훁샭튲ꆣ훁죕퓂탇뎽ꆣ즽뫓닝쒾ꆣ폰쎫
뷩ꆣ롆쿩顏죰ꆣ쥷틔쭝훁뛸黩뎣ꆣ놊뛠뛸늻ꆣ헽틔뗘욽쳬돉ꆣ죋뫍驱ꆣ뿉
틔裳짱쏷틓ꆣ짺둔죥ꆣ짏헂ퟠ뛸했럢뙕헟ꆣ잰잧냙ꆣ쉽쟩鏖�ꆣ쳬캴믘ꆣ
뎼뗈퇶뾼짱탄ꆣ냸鋱놊췻ꆣ럢蹮햹뙙ꆣ镲늻뿉틖ꆣ뇝쿂뽶늻폻틔돉릦룦쳬ꆣ�늻
뿉틔쳬택裳뗂ꆣ뎼뗈쏁쯀짏했틔슄ꆣ뗛쫖푴裳풻ꆣ럲뗇럢횮뙙ꆣ룦뙕횮荸ꆣ쥷쉽
죋횮쓜쫂ꆣ쏷췵횮쪢顉튲ꆣ틔짭ꆣ펚췵릫횮짏ꆣ�특釖ꆣ뿖늻뿋蓙ꆣ탒�
좺릫ꆣ틔놣ퟚ짧ꆣ훁택럻죰ꆣ뷔쿈뗛�酣ꆣ뫎�퇉ꆣ�뿉틔뙙냙짱ꆣ퍐좺
ꆣ苤춤횮뙙ꆣ햹럢횮荸헟퓕ꆣ한했쫇�ꆣ뛸쯞탄캴쾾ꆣ뎼재핦뗈폖짏
퇔풻ꆣ뎼뗈뾼쳬죋횮ꆣ민荼헗횮쟩ꆣ틔黩훎뚨릦돉ꆣ뗇럢룦뙕ꆣ쏻쪢葴ꆣ賙
퓚쉽쏷뇝쿂힌뗂魟짮ꆣ캴퓊좺흨ꆣ짱땯췻ꆣ뎼뗈釖퇉ꆣ쟒뷱쯄몣뫍욽ꆣ냙큕싊
슚ꆣ쒪늻몬뗀뗂횮룊貍ꆣ뻗죊셸횮�쿣ꆣ쫇틔짏뗛金ꆣ쏻즽췻탒ꆣ헤럻쭝훁ꆣ
쓪띙賒뗇ꆣ틔臭ꆣ캴횮폐튲ꆣ뎼슄ퟔ맅쫜쏼뛸럢뙕헟ꆣ웟쪮뛾뻽ꆣ낲폐쫢
뵞顉ꆣퟣ틔랽뷱튲ꆣ좻ꩱ�솺뢸ꆣ뗇첩즽ꆣ펢슕ꆣ쎯貍ꆣ뛸뇝쿂릦뗂횮쏀ꆣ
럻죰횮뢻ꆣ만틔퓐폝쿄몬틳훜틓ꆣ폐뫎췋힌톲듳뙙퓕ꆣ럲헑裳쳬뗘ꆣ훁뺴튲ꆣ
蟀엤ퟦퟚꆣ듳킢튲ꆣ뫱뢣쥮짺ꆣ늩믝튲ꆣ뗇럢뱯첖ꆣ�顉튲ꆣ뇝쿂낲뿉틔퓕ꆣ
魲쳬뗘횮럻헃틓ꆣퟦ뾼횮훸틓ꆣ쥮짺횮췻쟚틓ꆣ뙙颷횮컄苤틓ꆣ뇝쿂낲뿉틔�
퓕ꆣ맊뎼뗈틲짱땯횮蕦�ꆣ졁쿄횮醩한ꆣ퓧민앦헂ꆣ쳘뒹탂푴ꆣ쫼軗훙쿄돋
�횮쾶ꆣ틔햹톲뎯퍐횮荸ꆣ葴쳬쿂탒짵ꆣ뎼뗈쏁쯀훘했틔슄ꆣ뗛폖푴裳풻ꆣ럲
훎뚨좻훆뙙ꆣ릦돉좻ퟷ颷ꆣ돐럮ퟚ轒ꆣ뿖늻뿋蓙ꆣ캴쓜쪹쯄몣腖낲ꆣ듋뙙
캴뚨튲ꆣ캴쓜쪹냙큕킧슚ꆣ듋릦캴돉튲ꆣ퇉뿉틔鍐뺰뮯ꆣ룦돉릦ꆣ폻듰짱땯ꆣ
뵋뫲낲헗쫼ꆣ퓙쪡한醩ꆣ郅솼짮ꆣ재핦뗈폖퓙짏퇔풻ꆣ뎼슄쉽죋헟ꆣ앣쳬
뗘뫏뗂ꆣ맊헤럻택쏼ꆣ늻뿉뗃뛸�ꆣ쏻쪢뗤ꆣ늻뿉뗃뛸힌ꆣ뇝쿂릦룱짏쳬ꆣ鷉
쇷뫱�ꆣ죽컥횮쪢ꆣ쒪쓜뇈돧ꆣ뗇럢룦돉ꆣ샭蕦폄�ꆣ맊럻죰꺅헩ꆣ쳬틢튲ꆣ闸
�듳춬ꆣ죋쫂튲ꆣ�쯚賒뗇ꆣ뫍욽튲ꆣ탌셐늻폃ꆣ훁샭튲ꆣ뷱뇝쿂민쳬틢틔만�ꆣ
�죋쫂틔뻃힌ꆣ쫇뫍욽뛸늻돧헑裳ꆣ훁샭뛸쭝ퟦퟚꆣ荼헗횮쟩ꆣꩱ횪늻뿉ꆣ魲
짏뗛앒헕ꆣ짱ퟚ햜ꆣ웤뿉횹뫵ꆣ뱻췵릫쟤쪿쇐蹛鍼벝횮췻ꆣ�쏼폐쮾ꆣ쯙뚨
듳뗤ꆣ뎼뗈늻蓙醩쟐ꆣ룒쏁쯀퓙냝짏했틔슄ꆣ镲죥짺쒫뿍ꆣꭉ�헟钵냙펋ꆣ뗛
늻뗃틑뛸迄횮ꆣ뚡쎮쿂푴풻ꆣퟔ맅쫜쏼뛸췵헟ꆣ蝌늻럢첩즽ꆣ뙕솺뢸ꆣ듰뫱뗂ꆣ
룦돉릦ꆣ죽듺횮잰ꆣ싊평쮹셸ꆣퟔ캺镸틑붵ꆣ웹훁훜쯥ꆣ뗛뗤뛸듳뗀ꆣ췵빖
돚뛸앦헂좱ꆣ잧�볅쇈ꆣ럢돧쒪쯃ꆣ컯顏뛸迍ꆣ쳬컒쳆ꆣ컄커뛾ꆣ衄쫜뭕ꆣ
룟ퟚꆣ훘맢샛쪢ꆣ돐훁샭ꆣ뗇뷩쟱ꆣ金냙짱ꆣ헰쇹뫏ꆣ뵂틳훜횮뵹ꆣ뷓폝쿄
횮ꆣ훐ퟚ뫪�횮택ꆣퟚ듢쓂쟥횮뗀ꆣ캡캡쪎쪎ꆣ齯뗃뛸띑헟튲ꆣ컴뛠
ꆣ띁싔쿈뎯ꆣ럮듈횼ꆣ쯃�顉ꆣ쫇폃蒓뻅轒틔짪킢뺴ꆣ뙙뛾붼틔햹蟀떚ꆣ
貚�쯚쮮믰ꆣ뻨훩폱즽마ꆣ뺤뺤顉顉ꆣ럇룒ힷ쏀잰췵ꆣ죕짷튻죕ꆣ貍틔럮ퟱ
�펖ꆣ훁톲듳뗤ꆣ럢뙕쏻ꆣ캩맑놡ꆣ캴镲�ꆣ쪮쯄�욝틓ꆣ뷱냙띙
폐쓪ꆣ컥닄齯ꆣ탌셐늻폃ꆣ뙙셸앤탐ꆣ뫍髢髨ꆣ뒾떭늴ꆣ큕틄죖뗒ꆣ쫢랽
꺐ꆣ훘흧뛸훁헟ꆣ죕퓂춢ꆣ웦ꭆ짱쟝ꆣ룊슶좪ꆣ롆쿩顏죰헟ꆣ뎯쾦쇖
? ꆣ췵릫쟤쪿ꆣ�한훐ꆣ짺둔죥ꆣꭉ웤闸췢ꆣ쒪늻틔짱땯뫏웵ꆣ荼헗춬
탄ꆣ쮹뷔쇒ퟦ쉽뾼ꆣ뒹풣酣ꆣ맊뗃뫉믊쳬횮뺰폓ꆣ�ퟦퟚ횮뷩뢣ꆣ룒틔짭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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뛸웤힌ꆣ쫇틔뺴돐좺흨ꆣ뫪듋듳ꆣ틔맢컒룟ퟦ횮�衄ꆣ틔뵂컒첫ퟚ횮顉ꆣ
폀퇔�엤ꆣ룐�짮ꆣ뿉틔풪쪮죽쓪쪮튻퓂쪮죕ꆣ쪽ퟱ맊貍ꆣ폐쫂첩즽ꆣ쯹쮾
앣릫쟤화죥ꆣ풔鏱뗤뙙ꆣ黩苤뻟ꆣ컰轖蓚죋ꆣ蓕듦릝뱳ꆣ틔띑틢ꆣ쯹뺉럢뙕
荸힢ꆣ뇸엣벯ꆣ腋뷔靬ퟠꆣ늼룦�ꆣ菔뢮풪هممꆣ 

풪쪮뛾쓪ꆣ쯄랽훎뚨ꆣ驱賒�ꆣ좺뎼뛠퇔럢뙕ꆣ훐闸쇮辈핦폖만했ꆣ쓋쿂훆
틔쪮죽쓪폐쫂첩즽ꆣ쫇핦앣폒즢뎣쫌탬裔ꆣ첫뎣짙쟤뽟ꆣ쏘闸짙녏뾵ퟓ풪ꆣ
蟸ퟓ늩쪿뫮탐맻ꆣ뾯뚨荸힢ꆣ솢衁앟즽짏ꆣ轖컥헉ꆣ룟뻅돟ꆣ췁즫룷틀웤랽ꆣ
폖衁앟짏웰랽覯ꆣ轖튻헉뛾돟ꆣ룟뻅돟ꆣ웤覯앟쯄쏦黩튻ꆣ폖띥닱黩쇇覯
衁앟횮陼쓏ꆣ솿뗘횮틋ꆣ닱룟튻헉뛾돟ꆣ랽튻헉ꆣ짏쓏돶釴쇹돟ꆣ폖黩衁覯
즽쿂ꆣ죽돉쪮뛾ꆣ죧쟰횮훆ꆣ폖띥닱覯쓏黩쇇覯ꆣ죧즽짏ꆣ폖黩폱菔ꆣ폱
蕔ꆣ쪯 ꆣ뷔죧룟ퟚ횮훆ꆣ풪ퟚ돵틔홞짽훐돧즽ꆣ뺫셸튲ꆣ늻뿉햝횜ꆣ폻쪹膆
ꭉ틑쿂ꆣ뷔탐뙙즽쿂覯ꆣ헙뙙맙홶흨ꆣ豗쪿�횪헂뗈퇔ꆣ쳬짏뗛ꆣ뻽튲ꆣ컥랽
뺫뗛ꆣ뎼튲ꆣ뇝쿂쿭뻽짏ꆣ좺뎼뎼쿂ꆣ뿉홞힃뙙횮훐ꆣ좻뙙돉죽膆뵋횮
ꭉꆣ늻뿉꺐튲ꆣ쫇죽ꭉ뷔짽즽ꆣ뛸컥랽뗛벰화짱ꆣ뷔변즽쿂覯ꆣ풪ퟚ蚖잰쫀뫎
黩쏘폱ꆣ횪헂풻ꆣ폱틔춨틢쳬ꆣ잰듺믲웭쓪쾣짱쿉ꆣ횼짐캢쏜ꆣ맊췢쒪
횪ꆣ뗛풻ꆣ黩쏱웭뢣ꆣ齯튻쏘했ꆣ벴돶폱틔쪾냙ꆣ쓋쳬짏뗛즽짏覯ꆣ
틔룟ퟦ엤ꆣ컥뗛틔쿂화짱즽쿂ꆣ웤뙙뷔죧쟰ꆣ뛸늷죕룦쳬ꆣ벰轒짧듳
쯹붛ꆣ벰룦훁蚖냙쓪뎯퍐ꆣ뷔죧톲쫘횮뙙ꆣ웤뗇즽튲ꆣ黩듳듎훐뗀ꆣ횹택죽뿌
뛸짽ꆣ웤틑변쇇ꆣ쫌훐잰맲ꆣ띑뻟맙뎼쒳퇔했럢폱菔ꆣ믊뗛짽ퟔ쓏뇝ꆣ놱쿲
솢ꆣ첫캾�쳬짏뗛짱ퟹ잰ꆣ맲좡폱菔ꆣ훃낸틔�ꆣ믊뗛쫜폱菔ꆣ맲菈횮폱蕔ꆣ
쁰틔뷰쁋ꆣ럢틔뷰쓠ꆣ쫌훐좡쫜쏼貚맲틔�ꆣ믊뗛좡貚틔펡폱蕔ꆣ쫌훐쫜貚ꆣ틔
쫚럻貚색ꆣ첫캾�믊뗛ꆣ맲엵폱蕔쫚첫캾ꆣ첫캾췋ꆣ迍캻ꆣ첫뎣쟤잰ퟠꆣ했퓙냝ꆣ
믊뗛퓙냝ꆣ췋죫듎ꆣ첫캾럮폱蕔횮낸폚쪯 쓏ꆣ놱쿲솢ꆣ裌쫂헟끬쪯쥷ꆣ첫캾
럮폱蕔ꆣ맲님폚쪯 菈ꆣ裌쫂헟뢲쪯쥷ꆣ饺틔쪯饺ꆣ쁰틔뷰쁋ꆣ럢틔쪯쓠ꆣ틔폱
貚뇩펡ꆣ틽붵迍캻ꆣ躛裌쫂헟틔쪯뻠럢만ꆣ폖틔컥즫췁衁럢ꆣ웤엤ퟹ폱ꆣ럢폚
뷰蕔ꆣ뷔죧럢폱蕔ꆣ첫캾럮뷰蕔迄붵ꆣ뻣迍캻ꆣ틔뷰蕔菈첫轒ꆣ님폚룟ퟦ짱裲믊
뗛횮쪯쫒ꆣ웤뙕짧쫗ꆣ뷔죧랽쟰횮뙙ꆣ쳆闸뙙颷횾ꆣ 

짏푴훐闸쇮辈핦ꆣ폒즢뎣쫌탬裔ꆣ첫뎣짙쟤뽟ꆣ쏘闸짙녏뾵ퟓ풪ꆣ蟸ퟓ늩쪿
뫮탐맻뗈ꆣ앣뙙맙벯�闸풺ꆣ뾯荸힢ꆣ풪ퟚ돵틔즽뫃ꆣ늻폻탺랱ꆣ앣퓗
뎼벰쫌홶豗쪿貦흨ꆣ폃즽쿂럢횮荸ꆣ쫇辈핦홞탬裔뽟뗈풻ꆣ재럢앦荸ꆣ뙕
짧쫗ꆣ쿭믊뗘땯ꆣ틔쿈엤쿭ꆣ췵헟뢸쳬뛸쒸뗘ꆣ꺔뷱믊쒸캻ꆣ틠꺔췹뗛횮쒸튲ꆣ
ퟓ엤쒸쿭ꆣ틠폐뫎쿓ꆣ뛸틔믊뫳엤뗘땯ꆣ럇맅횮훆튲ꆣ쳬뿗쏷ꆣ뢣짆죧ꆣ재
럢횮뙙ꆣ컄뗂믊뫳엤믊뗘땯ꆣ쳬黩膆ꭉꆣ풽蟸첫黩뵋ꭉꆣ豭뷓짱ꆣ폐맔앦
뗤ꆣ짏풪늻폓ꆣ쯬폐쳬쫚틗탕횮쫂ꆣퟚ짧훐�ꆣ릫ퟥ필鳧ꆣ뷔평듋튲ꆣ뺰لمح횮벾ꆣ
폐쫂쟰ꆣ쫏黩膆ꭉꆣ뷔틔譄죋짽覯ꆣ裌뭥뚹ꆣ譲تى쥮ꆣ쿭늻鶍ꆣ캴벰�
쓪ꆣ蟸폐菈ꆣ뵋ꭉ뷔쫜웤뻌ꆣ헆ퟹتحم색벰얮죋裌변헟ꆣ뛠틠�ퟤꆣ뷱훷짏ퟰ쳬
뺴짱ꆣ쫂�룯헽ꆣ쮹뙙틔ퟚ듳쉽�믊뗛엤믊뗘땯ꆣ�짱ퟷ훷ꆣ쓋뚨흨ퟠ슄ꆣ짏
迄횮ꆣ앦뙙ꆣ붼볈꺅ꆣ쫕좡폱늯짼ꆣ훃닱짏ꆣ좻쇇覯횮짏ꆣ웤覯
짱覯횮ퟳꆣ酣훐ꆣ뙙늿짐闸푓뺴ퟚ뗈ꆣ틲탞룄앦뙙ꆣ쓋ퟠ풻ꆣ횔낸변횮뙙ꆣ
훜죋짐돴ꆣ변쳬葴닱ꆣ변뗘葴꾎톪ꆣퟚ轒葴룅쪒맠�ꆣ뷔�髢돴ꆣ춬틔붵짱ꆣ
뙙붛쏷냗ꆣ셸짵풔ꆣ캯닱퓚변짱횮돵ꆣ샭齯쯹믳ꆣ쫇틔죽뙙셸ퟚ뗈ꆣ腋변쳬
틔닱黩쪼ꆣ좻탐헽변ꆣ변뗘틔꾎톪黩쿈ꆣ좻탐헽변ꆣ폖뙙햓핦첫뎣�톭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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퇔ꆣ띥닱앦퓚覯쓏쇇ꆣ변쳬횮짼폃ꃙퟳ엖ꆣ鵨荸폃ꆣ뷱붼폃썻횮뻅? ꆣ첫퓗쇮
럮짼썻ꆣ첫힣쇮럮맧ꆣ뻣뗬쇇킽횮짏ꆣ듋벴镸쫏맊쫂ꆣ틠齯변쳬횮컄ꆣ볈鵨
荸폃짼ꆣ럇짱�횮컯ꆣ쟒변쒩�뷔짽ꆣ폒엖횮썻ꆣ캩폐죽뙙ꆣ�톭볈폃변
쳬횮짼ퟳ엖ꆣ迍뷱荸폃썻뻅? ꆣퟣ쏷닱쯹폃ꆣ앣짽�늻춬ꆣ쫇횪ퟔ퓚변돵ꆣ
葥짼ꆣ럇변쒩ꆣ鿽짱ꆣ듋葴镸쫏틔잰ꆣ죔ퟱ맅뙙ꆣ캩훜캺틔붵ꆣ췽黩
鍰틦ꆣ뱻룦轒횮軅ꆣ쫂꺅꾎싱ꆣ틲룄닱ꆣ貢黩변쒩ꆣ쫂齯뗤貍ꆣ뙙붵짱ꆣ폖
닱헽변ꆣ짼폱뷔葥ꆣ쥮쥮ꃙ횮쇷ꆣ닱횮쯹폃ꆣ쯄맧ꃙ횮賙ꆣ횮쯹ꆣ맊
붼쳬횮폐쯄맧ꆣꩱ轒횮폐맧궑ꆣ쫇틔훜맙뗤죰ꆣ컄蓝쿠틲ꆣ腋쫂꺅쫕님ꆣ늻퓚
샽ꆣ뛸뷱탂뙙틽폃쥮ꎬ늻맧궑ꆣ쯬틠뻣ꆣ셸볈폐맔ꆣ샭틲퉵ꆣ폖닱
ퟷ颷ꆣ뻣틔붵짱ꆣ葴첎훃횮틋ꆣ쿠틀鳊ꆣ닱퓚ퟳꆣퟷ颷퓚쓏ꆣ쟳횮뙙쟩ꆣ貍
黩늻ꆣ쟒뙙햓핦띥닱횮첎ꆣ퓚짱覯횮쓏ꆣ탂뙙틔黩覯ퟳꆣ컄齯뗤맊ꆣ했룄黩
변ꆣ쪼캻颷釒횮쓏ꆣ췢觃횮菈ꆣ웤꾎싱ꆣ틠했鳊듋ꆣ훆뿉횮ꆣퟔ쫇붼쟰화ꆣ
腋쿈럙뛸변ꆣ벰풪ퟚ貢ퟷ럢뙕횮뙙ꆣ辈핦뗈薢뚨荸힢ꆣ뎼탬裔뾵ퟓ풪뗈붨흨풻ꆣ
뎼뗈횔낸酣쓪탞뙙맙豏齯볉뗈ꆣퟠ룄닱퓚변잰ꆣꃮ띑변횮뙙ꆣ뇘쿈붵짱ꆣ
훜죋짐돴ꆣ변쳬葴닱헟ꆣ뎼뗈낸뙙펭짱횮셸ꆣ颷쇹힃葴쳬짱붵ꆣ냋힃葴뗘땯돶ꆣ
뻅힃葴맭짱뿉뗃뛸뙙틓ꆣ葴붵짱틔颷ꆣ훜뙙헽컄ꆣ럇홞닱틔붵짱튲ꆣ낸짐돴횮
셸ꆣ늻黩횮쿈ꆣ볙죧훜죋짐돴ꆣ변쳬葴닱ꆣ죝믲돴쿈틔펭짱ꆣ좻葴틳죋
짐슕ꆣ변쳬틠닱ꆣ뫎슕뿉ꆣ쿈펭짱뫵ꆣ폖낸酣훐ꆣ齯볉뗈ퟠ띑ꆣ镸쫏횮잰ꆣ
ꪚퟱ맅뙙ꆣ훜캺틔붵ꆣ췽黩鍰틦헟ꆣ뷱낸맹镸쓏붼�ꆣ벰힢ꂖ퇅ꆣ변랽ꆣ
폖낸쯎훒쯹햓ꆣ틠변랽ꆣ폖饺쓏تحج놱تحج벰솺붼ꆣ틠뢣뻆랽ꆣ폖饺
훜벰쯥붼ꆣ틠쿈변ꆣ鏾듋벴훜ퟱꆣ镸늻쿈쇇ꆣ齯볉횮쫂ꆣ셸쓋쿠맔ꆣ
폖낸훜뙙듳ퟚ늮슚ꆣ틔폱ퟷ쇹웷ꆣ틔뙙쳬뗘쯄랽ꆣ힢ꆣ뙙홞쪼룦짱镲ꆣ쭝짱
ퟹ튲ꆣ쿂컄ꆣ틔쥮뙙쳬ꆣ틔هى뙙뗘ꆣ뷔폐짼軅ꆣ룷죧웤웷횮즫ꆣ폖뙙웷ꆣ
폐틔짙黩�헟ꆣ변쳬쳘짼ꆣ쫇횪쥮횮앣쥮짼ꆣ뻣룷뗬횮짱ퟹꆣ샭릝늻믳ꆣ폖ꆣ
쯄맧폐�틔쳬ꆣ싃짏뗛ꆣ벴쏷쳬짏뗛횮镲ꆣ틔싃컥랽짏뗛쏷틓ꆣ웤쟠맧돠
냗풪ꆣퟔ쫇솢뒺솢쿄솢쟯솢뚬횮죕ꆣ룷웤랽펭髢쯹폃ꆣퟔ럖葥틓ꆣ뷱낸
酣쯹룄탂뙙ꆣ틔쥮앣쥮짼쥮軅뻣폃쿈ꆣ쥮볈틑틓ꆣ쯹틔쯬볓쯄맧폐�ꆣ
뗬횮짱ퟹꆣ쥮짼볈틑틓ꆣ쯹틔룼볓짼ꆣ돤웤貍�ꆣ믬쳬컥뗛ꆣ춬폃쯄맧ꆣ
쪧쳘짼횮쏷컄ꆣ볓黩뛾ꃙꆣ짮맔뙙틢ꆣ쫂쓋齯酻ꆣ뾼릦虔췢색�뚬ꆣ첫豗늩쪿
뫮탐맻풻ꆣ쿈럙헟놾틔붵짱ꆣ탐횮틑뻃ꆣ죴迄변셸ꆣ럙黩뚨ꆣ훐闸쇮辈핦裌ퟠ
풻ꆣ탬裔뗈쯹흨닱잰ꆣ흨폐늻춬ꆣ鏾변셸벰�퍞酣틑ꆣ볈쿈ꆣ죴폻헽
쪧뙙ꆣ쟳변셸ꆣ했迄�퍞뙙ꆣ죧쟒틲톭늻룄ꆣ룼했迄酣뙙ꆣ랲변헟놾틔탄黩훷ꆣ
탄훁葴춨쳬뗘ꆣ�짱땯ꆣ볈폐쿈쇇ꆣퟔ뿉铠쉽틢ꆣ쯹훁葴춨짱쏷ꆣ
횮쿈ꆣ뎼뗈늻룒닃뚨ꆣ풪ퟚ쇮틀벰쿈뗬횮荸ꆣ쫇첫뎣쟤貎췵醗ퟠ했붼
覯镲변腋틀듋ꆣ쿈뗬뛸쇇닱꾎싱ꆣ훆迄횮ꆣ镲폖폐쯄훺뷌쪩뺴놾ퟠ앦럢
뙕뙙냋靬ꆣ웤싔풻ꆣ앦뙙ꆣ쫌훐맲좡蕆컖ꆣ럇뙙튲ꆣ럲쫖쾴뻴ꆣ죋뻽貢훂鶍
뛸ퟰ짱ꆣ맊쪹킡뎼黩횮ꆣ뷱쫌훐듳뎼튲ꆣ뛸컖죋뻽ꆣ첫힣킡뎼튲ꆣ쓋푴힣
쳬짱ꆣ쫇뷓쳬짱틔킡뎼ꆣ럮죋뻽틔듳뎼ꆣ黩럇뙙ꆣ낸훜뙙듳ퟚ늮풻ꆣ죋ꆣ쿂쪿
뛾죋ꆣ�떐쫂葴컖ꆣ듋슚튲ꆣ鵨돐쟘훆ꆣ齯죋횮슚ꆣ맊쪹뷼뎼黩횮ꆣ캺镸훁
뷱ꆣ틲뛸늻룄ꆣ좻葴鵨뙙ꆣ쫌훐탐횮葴뿉틓ꆣ뷱틔쫌훐黩횮葴럇튲ꆣ鵨쫌훐웤쪼
튲캢ꆣ룟뗛镲벮죦黩횮ꆣ믝뗛镲죦黩횮ꆣ쇴뫮ퟓ뇙붮ꆣ쓪쪮컥黩횮ꆣ훁鵨飇
裔ꆣ틔흨색냝쫌훐짛ퟔ쫌훐�늽뇸킣캾ꆣ웤훈잧쪯ꆣ짙뢮쟤횮賙튲ꆣ짙뢮쟤훈
훐뛾잧쪯�훈잧쪯ꆣ쫌훐앣짙뢮쟤냠춬ꆣ캺듺챋葴黩횮ꆣ앦쫌훐퍈쪡웰뻓ꆣ맊홞
횮裌ꭆퟓꆣ벪쎯튊홞횮풻ꆣ쫋�늻횹裌ꭆퟓ쫇퇔웤黩퉃뎼튲ꆣ뷱쫌훐쏻葴맅맙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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죋럇컴죎ꆣ헆춬�샭ꆣ별貍چ쎷ꆣ럇迍鵨캺裌ꭆퟓ횮냠ꆣ꺐뫵훜뙙죋횮슚ꆣ탐
훛늻쾢ꆣ見蒦랽�ꆣ뿌뛸쟳ꆣ뿉홞횇틓ꆣ럲힣틔苷쏼ꆣ춨훷죋횮틢ꆣ틔쭝짱
쏷ꆣ럇�슚튲ꆣ맊菉뻽쿠튊ꆣ葴쟤黩짏鑐ꆣ魲쳬죋횮ꆣ웤썃릧횮뙙ꆣ틔菉뻽黩
폷ꆣ늻틠듳뫵ꆣ뷱첫힣쿂쪿튲ꆣ럇쯹틔훘쏼뛸ퟰ짱횮셸튲ꆣ좻葴훜鵨첫힣ꆣ쫇뙙
틓ꆣ뫎헟ꆣ내훜뙙듳ퟚ늮풻ꆣ첫힣쿂듳럲뛾죋ꆣ짏쪿쯄죋ꆣ헆쇹힣횮�ꆣ듳ퟚ늮
黩짏쟤ꆣ뷱뙙늿짐闸ꆣ첫뎣쟤뇈튲ꆣ킡ퟚ늮훐듳럲ꆣ뷱쫌색짙쟤뇈튲ꆣ첫힣쿂듳
럲ꆣ뷱색훐첫뎣�뇈튲ꆣ짏쪿쯄죋ꆣ뷱虔췢색첫뎣늩쪿뇈튲ꆣ맊뿉틔첎쳬죋횮ꆣ
훂ퟰ顏횮�틓ꆣ폖鵨첫힣쇮ꆣ훈쇹냙쪯ꆣ앣첫뎣늩쪿춬냠ꆣ솺첫힣쇮앣쓏앟뙒쪷
춬냠ꆣ뷱첫힣쿂쪿횮놰ꆣ뛸뻓쿂듳럲횮슚ꆣ쮹폖뿌훛횮햓ꆣ늻꺐잰틓ꆣ폖풻ꆣ
앦뙙ꆣ홝헟틽첫캾짽覯ꆣ膆ꭉꆣ럇뙙튲ꆣ홝헟틑�ꆣ짽覯틑훘ꆣ쫇캢헟폃횮맅ꆣ
뛸듳貍힃뷱튲ꆣ내鵨맙荸ꆣ짐闸뙒쪷앟맙賙폐홝헟荗짤튻죋ꆣ훈쇹냙쪯ꆣ
펡쟠빒ꆣ홝헟죽쪮컥죋ꆣ틔색훐鵍驱띑뵯쫂ꆣ캴鵍驱띑駠홝헟ꆣ폖낸鵨闸냙맙릫
쟤뇭ꆣ맢떓蓬맙賙폐색훐虔췢ꆣ훈뇈뛾잧쪯ꆣ폐홝헟헆�힓ꆣ쫜쫂虔웟쪮죋ꆣ훈
뇈쇹냙쪯ꆣ맅횮홝헟훈꺐뗈ꆣ뷱홝헟냠캢ꆣ틔횮迄쫂ꆣ뿉홞쫨틓ꆣ폖풻ꆣ앦뙙ꆣ
짐闸쇮럮폱ꆣ뷱齯웤맙ꆣ했틔훐闸쇮迄쫂ꆣ낸鵨커뗛镲ꆣ辈낲쫀黩짐闸쇮ꆣ�
퇧豭ꆣ迄맙틔믂헟튻죋돶죫ꆣ뗛쏼룄黩훐闸홝헟쇮ꆣ훁돉뗛ꆣ셔믂헟폃쪿죋ꆣ
캺هى돵룄땺闸훃훐闸녏쇮ꆣ앦짐闸腋헆훆핡ꆣ볈훃훐闸맙ꆣ뛸훆핡飐쏜뷔헆퇉ꆣ
葴ퟔ캺틔臭ꆣ훐闸쫇鵨뎯짐闸횮슚ꆣ뷱짐闸폱ꆣ쫇폃鵨뙙ꆣ웤맙볈ꆣ맊뿉틔
훐闸쇮훷횮ꆣ흨ퟠꆣ풪ퟚ쇮辈핦탬裔ꆣ헙뺴놾앣횮貦흨풔뚨ꆣ핦뗈ퟠ풻ꆣ뺴놾쯹
흨ꆣ웤훐쯄靬ꆣ쿈틑룄뚨ꆣ폐늻춬헟ꆣ췻앒镲솿쫂룄鑺ꆣ훆迄횮ꆣ쪮뛾쓪쪮튻퓂
뇻탧ꆣ훁첩즽ꆣ좥즽횺컥텙컷ꆣ좥짧쫗즽죽텙ꆣ뚡몥ꆣ뗛럾셡쏡탐豭ꆣ훂تحم
릩躤잰뗮ꆣ벺죕쓏훁ꆣ듳苤램ꆣ훁즽쿂ꆣ풪ퟚ뙒뛸뗇ꆣ쫌뎼迄ꆣ쿈쫇ꆣ풪
ퟚ틔즽쟥鶍ꆣ늻폻뛠죋짏ꆣ폻돵ꭉ즽짏覯탐쫂ꆣ膆ꭉ뵋ꭉ즽쿂覯탐쫂ꆣ틲
헙뙙맙豗쪿�횪헂뗈죫홶荸힢ꆣ틲蚖횮ꆣ횪헂뗈ퟠ풻ꆣ쳬짏뗛뻽캻ꆣ컥랽镲뗛
뎼캻ꆣ뗛첖춬ꆣ뛸뻽뎼꺐캻ꆣ뇝쿂쿭뻽캻즽짏ꆣ좺뎼뎼캻즽쿂ꆣ한ퟣ틔
뒹릠臭졾ꆣ黩힃뙙횮듳헟튲ꆣ뙙돉죽ꆣ돵ꭉ膆뵋ꆣ뫏튻첎ꆣ풪ퟚ풻ꆣ헽폻
죧쫇ꆣ맊蚖쟤뛺ꆣ쫇죽ꭉ즽짏탐쫂ꆣ웤컥랽뗛벰화짱ퟹ즽쿂覯탐쫂ꆣ풪
ퟚ틲蚖폱횮컄ꆣ잰듺뗛췵ꆣ뫎맊쏘횮ꆣ횪헂貦풻ꆣ폱놾쫇춨짱쏷횮틢ꆣ잰
듺뗛췵ꆣ쯹쟳룷꺐ꆣ믲뙜쓪쯣ꆣ믲쮼짱쿉ꆣ웤쫂캢쏜ꆣ쫇맊쒪횪횮ꆣ풪ퟚ풻ꆣ
뷱듋탐ꆣ뷔黩쥮짺웭뢣ꆣ룼齯쏘했ꆣ틋貢폱돶쪾냙쇅ꆣ쪹횪틢ꆣ웤푾풻ꆣ폐
쳆쯃쳬ퟓ뎼쒳ꆣ룒헑룦쳬짏뗛ꆣ쳬蚢샮쫏ꆣ�앤췁뗂ꆣ룟ퟦ첫ퟚꆣ쫜쏼솢顏ꆣ
룟ퟚ짽훐ꆣ쇹뫏틳쪢ꆣ훐ퟚ뵂迍ꆣ쁞늻뚨ꆣ짏뗛뻬폓ꆣ뎼훒커ꆣ뗗붗菈ꆣ
췆듷쉽뢸ꆣ릧돐듳貚ꆣ쪮폐죽쓪ꆣ뺴죴쳬틢ꆣ쯄몣좻ꆣ럢ퟚꆣ홸돉쳬ꆣ
ퟓ豏냙떓ꆣ쥮짺쫜뢣ꆣ룽틺ꆣ쳬짏뗛즽짏럢앟횮잰覯ꆣ룟ퟦ짱裲믊뗛엤쿭
퇉ꆣ�췵쫘뙙膆ꭉꆣ貎췵醗뵋ꭉꆣ믊뗛뢣뻆ꆣ맯쯈ꆣ훐闸쇮辈핦ꆣ�띑쳬�믊
뗛첫튻짱닟ꆣ훜뛸迍쪼ꆣ폀붗헗죋ꆣ뗛냝민쫗ꆣ즽짏ퟷ衁앟쯄ꆣ홞횮럢覯ꆣ앟
짏폐랽쪯퓙샛ꆣ홞횮쪯 ꆣ폱폱菔ꆣ뿌폱쳮뷰黩ퟖꆣ룷쪢틔폱蕔ꆣ쫸틔뷰쁋ꆣ
럢틔뷰쓠ꆣ믊뗛틔쫜쏼貚펡횮ꆣ뱻뛾폱蕔 훐ꆣ뷰쓠 ꆣ틔쳬쿂춬컄횮펡럢
횮ꆣ覯陼쓏黩쇇ꆣ띥닱웤짏ꆣ믊뗛뻍췻쇇캻ꆣ믰끬ꆣ좺뎼띑졦驱ꆣ苷뫴훁즽쿂ꆣ
슕蓓쳬뗘ꆣ즽쿂覯ꆣ좺뎼탐쫂틑꺅ꆣ믊뗛캴캻ꆣ쏼훐闸쿂풻ꆣ틔놡뗂ꆣ
릧듳貚ꆣ뷱럢돵붨ꆣ컯택폓ꆣ뷔쫇쟤뗈�횮솦ꆣ뻽뎼쿠놣ꆣ쏣뢱쳬탄ꆣ
죧뷱죕ꆣ늻룒떡ꆣ훐闸쇮辈핦맲퇔ꆣ쉽탄한醩ꆣ쯞تحم즽짏ꆣퟲ특葴쾢쫕폪ꆣ
뷱뎯葴쳬쟥죕얯ꆣ迍폐쿩훺颷ꆣ쟤틽쇇ꆣ�쪢쫂ꆣ잧맅캴슄ꆣ뇝쿂폖쮼짷
뵋죧돵ꆣ뢣졦탕ꆣ쳬쿂탒짵ꆣ쿈쫇ꆣ�훁蹛컷臭챋ꆣ폐듳迄陼놱臭ꆣ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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컧훁쾦ꆣ쇑쒻헛훹ꆣ놊뿖ꆣ辈핦뎫퇔풻ꆣ듋뇘쫇몣짱臭펭튲ꆣ벰훁蹛쿂ꆣ쳬뗘쟥
ꆣ풪ퟚ뗇즽죕ꆣ髢뫍ꆣ훁تحم듎ꆣ죕죫ꆣ蓅�죋ꆣ몮髢쟐맇ꆣ풪ퟚ틲늻쪳ꆣ
듎잰슶솢ꆣ훁특냫ꆣ퇶쳬띑쒳짭폐�ꆣ했벴붵셐ꆣ죴졦죋齯뢣ꆣ틠했쒳黩꺔ퟯꆣ
뇸탁뿠ꆣ웲춣몮ꆣ醪镲횹ꆣ즽髢鳘얯ꆣ镲迄즽짏늼뇸ꆣ훁즽覯ꆣ苷뫴뎽
뿌ꆣ벰푴쏼臭췹ꆣ쮹뛸�ꆣ특훐좼믰쿠賙ꆣ즽쿂췻횮ꆣ폐죧�탇ꆣퟔ뗘賙쳬ꆣ
웤죕욽쏷ꆣ즽짏쟥ꆣ쿂췻즽쿂ꆣ택髢쯄죻ꆣ뗇루ퟠ颷ꆣ폐쿩ퟔ쓏뛸훁ꆣ뵺훱
횮슕ꆣ죴쳬췢ꆣ벰탐쫂죕ꆣ鍐믰맢ꆣ酣벊ꆣ뇩鵍쳬ꆣ좺뎼腋벯짧쫗즽
豭횮듎ꆣ틔뫲ꆣ�췻ퟏ龟ꆣ짏�ꆣ菈췢驧흙ꆣ풪ퟚퟔ즽짏뇣뢰짧쫗تحم
듎ꆣ뎽쯈훁ꆣ죕즫쏷샊ꆣ酣늻즢ꆣ냙뇙벰�틄ꆣꂎ잰펭�ꆣ탁쎮ꆣ쿭믊뗘땯
짧쫗횮첩헛覯ꆣퟚ듳쉽�믊뗛엤ꆣ컥즫튊ꆣ죕훘�ꆣ님폱닟쪯 ꆣ죧
럢覯횮荸ꆣ죉뎽ꆣ풪ퟚ뙒뎯퍐횮躤뗮ꆣ듳苤늼ꆣ컄커냙쇅ꆣ뛾췵ꆣ뿗ퟓꆣ
화랽뎯벯쪹ꆣ蹛쓁앥�솼ꆣ벰죥짺컄쪿짏�헟ꆣ죖뗒틄큕잼뫺뎯ꭉ횮蟸ꆣ춻�
샻끬ꆣ�웵떤뗈췵ꆣ듳쪳ꆣ홸? ꆣ컥쳬ꆣ쪮탕ꆣ趋趑ꆣ죕놾ꆣ탂셟ꆣ횮쫌
ퟓꆣ벰쪹菈뎼횮�ꆣ룟ک뎯췵ꆣ냙鷺躧랽췵ꆣ쪮탕쒦낢쪷쓇ꆣ앤컴뿉몹죽쪮탕ꆣ
ퟳ폒�췵ꆣ죕쓏ꆣ컷ꆣجمحꆣ뗱ꆣꂙ뿂ꆣ黵鵇횮쟵ꆣڃ퓚캻ꆣ훆풻ꆣ슄
쳬녏캩ꆣ뿋럮쳬ꆣ볈뫏뗂틔쫜쏼ꆣ틠췆릦뛸迍쪼ꆣ�돵ퟷ헟ꆣ웟쪮뛾뻽ꆣ뗀
잢�훸ꆣ镲훁럻돶ꆣ뷔폃쫂뷩쟱ꆣ짽훐짏뗛ꆣ죋짱횮췻ꆣ쥷폐틔죻횮ꆣ믊췵
횮탲ꆣ뿉뗃뛸퇔ꆣ뷓뵹잧驱ꆣ돐맢컥졾ꆣ캩ퟦퟚ횮뗂퓚죋ꆣ캩쳬뗘횮ퟷ훷ꆣ
췹헟菈ꆣ폄�뛸벯듳蓬ꆣ齯췢폝ꆣ쫘돉뛸쁹앦럾ꆣ캴蝌늻재재뵋죕ꆣ쮼앣릫
쟤듳럲ꆣ짏쿂蕦탄ꆣ쟳훁샭ꆣ틔뫪컒쇒쉽ꆣ웤쫼뫵�쿣ꆣ뷱뻅폐듳貎ꆣ좺쎥颷
顉ꆣ镲뇘뺴쫚뛸늻詚ꆣ컯틠돉뛸齯�ꆣ붨믊顏ꆣ탒훂첫뫍ꆣ쓋폄ꆣ싊평
룐놻ꆣ죖뗒늻훁ꆣ캩컄룦뛸臭춥ꆣ틑헩ꆣ貢퍘쟩뛸퓚쮒ꆣ틔맊랲냙裌쫂ꆣ�
퇔듳럢ꆣ캩늻뗂ꆣ쟐폻컰흨ꆣ럼틔쿈쉽莦ꆣ앣쳬춬릦ꆣ뫉苷럻틔퓚뷱ꆣ룒�
짱뛸齯裳ꆣ듳욪쮹퓚ꆣ뫎힌퇉ꆣ쯬럮ퟱ룟ퟚ횮앦헂ꆣ醗재럢횮쇮뗤ꆣ镲�陼췁ꆣ
닱룦蹛ꆣ뺫틢짏�ꆣ썚쾆臭醪ꆣ탅쯞탐쫂ꆣ컯돊쿩ꆣ뗇붵횮뙙쮹꺅ꆣ蟀엤횮
한ꭀ햹ꆣ냙짱좺췻ꆣ쒪늻金죡ꆣ쯄랽화뫮ꆣ쒪늻臭酣ꆣ쮹쫇쳬쿂횮뷩뢣ꆣ냮볒횮
릢맢튲ꆣ齯롆횮택ꆣ�ꪚ퓚폨ꆣ럇뎣횮믝鷉ꆣ틠틋듾쿂ꆣ뿉듳짢쳬쿂ꆣ럢첫즽
짱黩쳬تحج췵ꆣ뙙훈볓죽릫튻뗈ꆣ죔쇮쯹맜ꆣ돧轒ꆣ굨즽쪮텙ꆣ뷻웤鋱ꆣ뵯
뷼즽뛾쪮釴迍ꆣ틔럮짱ꆣ풪ퟚ텵뱯첩즽ꆣ뙒闸샕즽쪯뇚횮짏ꆣ웤푾풻ꆣ
햬캻폐쪮�ꆣ캩늻뗂ꆣ훁뗀ꆣ죎럲죎ꆣ낲럲낲ꆣ욝캴횪ꭀ짏
쿂ꆣ탄횮뫆쪎ꆣ죴짦듳뒨ꆣ�짏뗛뒹택ꆣ쿈莦酣퓗쿠쫼틼ꆣ붻탞믊顏ꆣ쯄몣闾
춬ꆣ컥뗤럳閳ꆣ驱볎쫬ꆣ죋폃첫뫍ꆣ냙뇙荌활ꆣ뎪폠럢뙕ꆣ홞킢쒪듳蟀뢸ꆣ
홞뙙쒪쪢룦쳬ꆣ쳬럻볈훁ꆣ죋췻볈띥ꆣ만했늻틑ꆣ만�늻ꭀꆣ쯁앣럲뛾죽뎼ꆣ
민폝뗤ꆣ쁛鵨훆ꆣ辈믊쇹躟ꆣ헰힄뻅폮ꆣ웬폐쇐ꆣ쪿齯횜ꆣ썃썃ꆣ틭틭
죜죜ꆣ틔훁ퟚꆣ튲ꆣꂖ퇅풻ꆣ첩즽黩陼蹛ꆣ훜맙풻ꆣ莼훝횮즽ꆣ貍졦컯
횮쪼ꆣ맊띑퇉ꆣ웤캻뻓컥蹛횮늮ꆣ맊띑ퟚ퇉ꆣퟔ컴췵헟ꆣ쫜쏼틗탕ꆣ쫇뫵蚢
쳬뗘ꆣ쭝돉릦ꆣ탲衄ꆣ뱯쫏첖ꆣ뵹돐쿈췵ꆣ욝싊�뗤貍ꆣ폻裳풪쳬횮뻬쏼ꆣ
黩쥮짺뛸웭뢣ꆣ�룒룟튕잧맅ꆣퟔ뇈뻅믊퓕ꆣ맊푏覯裶즽쿂ꆣ쫜좺랽횮훺변ꆣ
릪럢쇇즽짏ꆣ벽튻ꭉ횮춨짱ꆣ쮹틠틲룟돧쳬ꆣ뻍轖퓶뗘횮셸튲ꆣ쓋훙뚬룽틺ꆣ
폐쫂陼蹛ꆣ짏뗛ꆣ엤컒룟ퟦꆣ퓚쳬횮짱ꆣ�늻꺅붵ꆣ뮛틮죕ꆣ뙕짧쫗ꆣ폓
컒쉽뾼ꆣ믊땯ꆣ퓚뗘횮짱ꆣ�늻ڃ앥ꆣ죉뎽ꆣ퍐좺ꆣ짏릫�풻ꆣ쳬ퟓ
쳬럻ꆣ뱻뷩뢣ꆣ좺뎼냝민쫗ꆣ뫴졦驱ꆣ酣뫏驧춬ꆣ쓋핝틔뗂ꆣ듳鲆蕦뛈ꆣ辤芐
�钢ꆣ죽쫂냙�ꆣ镲쓋횮릦ꆣ졦컯평룽ꆣ헗죋퓊횲ꆣ쇐쓁놊퓗ꆣ镲쓋횮릦ꆣ튻뛾
탖뗜ꆣ멖탐킢폑ꆣ졦蟸ꆣ镲캩택퓕ꆣ컒죥훆뙙ꆣ컒쪷ퟷ颷ꆣ쳬뗘鑟ꆣ镲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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택퓕ꆣ큕틄죖뗒ꆣ훘흧臭�ꆣ샛쉽횮뮯ꆣ뫎쒽퇉ꆣ컥냙貚ꆣ죕臭퓂벯ꆣ闾닽
횮�ꆣ뫎믳퇉ꆣ랲뷱뛸ꆣ�쓋퓚캻ꆣ튻췵뛈ꆣتحج쿳램ꆣ駠앦헂ꆣ텡좱헾ꆣ듦
틗몆ꆣ좥龩뿁ꆣ쮼솢죋顏ꆣ쓋튊쳬葴ꆣ釲ꆣ쳬짺헴죋ꆣ캩镲腖ꆣ쓜틔쏀샻샻
쳬쿂ꆣ쫂쳬쏷틓ꆣ뗘뗂�컯ꆣ캩镲쿠ꆣ쓜틔뫱짺짺졦죋ꆣ쫂뗘달틓ꆣ쳬뗘쏷달ꆣ
맭짱훸틓ꆣ캩컒쮇ퟦ컄뾼ꆣ뺫쮬퓚쳬ꆣ웤풻�ꂖ폗豏ꆣ뿋쿭짏뗛ꆣ캨뗛镲죴ꆣ�
쿣웤쿂ꆣ�쓋풻ꆣ폐쳆쫏컄커횮퓸豏슡믹ꆣ핑탂쏼ꆣ쁹컒앦顉ꆣ폀놣쳬떓ꆣퟓ
豏웤돐횮ꆣ킡ퟓ룒貦鍐짏뗛횮택쏼ꆣ葴틠앣냙裌쫂짐붗헗죋ꆣ貢뛠잰릦ꆣ뛸
뇑뇋뮼ꆣ튻럲늻ꭀꆣ졦랽웤ퟯꆣ튻탄폐뵋ꆣ짏쳬웤횪컒ꆣ캩貚탐죽뗂ꆣ풻
듈莀홴ꆣ듈헟뢲齯붮횮퇔ꆣ莀헟돧貢臭횮펖ꆣퟔ鵍헟죋鍰ꆣퟔ홴헟쳬틦ꆣ릶죧쫇
葴��틗톭ꆣ믹颋틗쫘ꆣ쒥쪯뇚ꆣ뿌뷰쪯ꆣ벽횮죋ꆣ슠�뛸튊탄ꆣ퍞쒩뛸횪놾ꆣ
풻ꆣ빓쳬짺죋ꆣ솢뻽틔샭ꆣ빓뻽쫜쏼ꆣ럮쳬黩ퟓꆣ듺좥늻쇴ꆣ죋臭齯틑ꆣ뗂鯶
헟鳧ꆣ뗀룟쮹웰ꆣ뫕뫕룟ퟦꆣ쏷쏷첫ퟚꆣ룯쯥헾ꆣ퇙폐졦냮ꆣ쳬辈폮ꆣ녍뗘
럢ꆣ커띑폐뷘ꆣ컄뇭镲ꆣ룟ퟚ민맅ꆣ뗂쪩훜ꆣ쎣쎣뻅틄ꆣ쿷욽튻맄ꆣ뙙苤
럢뙕ꆣ릦تحج쮴폭ꆣ蹲캡ퟚꆣ크컒짱훷ꆣ훐ퟚ뵂�ꆣ앦냮빓탂ꆣ릧벺쓏쏦ꆣ髨
뮯뒾ꆣ룦돉횮뙙ꆣ쇴화죋ꆣ뺒킡ퟓꆣ훘믹컥쉽ꆣ럋릦랥룟ꆣ럋뗂쪢ꆣ驊죴
뗤ꆣ�돐폀쏼ꆣ훁한蓓쳬ꆣ뢣컒졦탕ꆣ맅럢첩즽ꆣ웟쪮뛾뻽ꆣ믲뙕춤춤ꆣ믲뙕
퓆퓆ꆣ웤�늻튊ꆣ웤쏻뿉슄ꆣ�컄ퟦꆣ맢헑앦蓬ꆣ랽쪿첓핑ꆣ죥闸늻ퟣꆣ�
쟳쿉ꆣ핟짱饺폱ꆣ쟘黄폪ꆣ鵨魀뺎ꆣ뗂캴뫏쳬ꆣ믲돐횮죨ꆣ뗀퓚퍞헾ꆣ쏻럇
迄폻ꆣ탄뵞蹲ꆣ능룦좺蹛ꆣ쫇훐闸쇮辈핦럢覯ꆣ쫌훐풴재짧쫗覯
ꆣ뙙늿짐闸챋뎯퍐覯ꆣ틔뱯쉽뗂ꆣ앦쳆闸뙙荸횾ꆣ 

풪쪮죽쓪쯄퓂틒돳ꆣ鏡훝죽벹쎩짺ꆣ폐짏럢쫂헟퇔풻ꆣ컴تحج뮸릫뻅뫏화뫮ꆣ튻
뿯쳬쿂ꆣ貢폻럢뙕ꆣ蚖틄컡ꆣ틄컡貦풻ꆣ붭뮴죽벹쎩짺ꆣ폃틔뽳뻆ꆣ쓋뿉럢
뙕ꆣ웤镲齯쎩ꆣ뮸릫듳配뛸셔ꆣퟔ驶잧맅ꆣ뷱쪼튻짺ꆣ컴탻췵쓏헷ꆣ�돾냼쎩늻
죫ꆣ췵변늻릩ꆣ葴쫇웤뗘ꆣ웤쎩뷱룟튻돟ꆣ훁냋퓂ퟣꆣ랽뾰뽳뻆ꆣ쳘췻쉽뛷ꆣ
훁镲쇮鋱폃ꆣ변첩즽ꆣ腋뻲룹풷菈횲횮ꆣ镲퓗뎼틑잲쪹蹛훝鋱붭쎩ꆣ쓋ퟠ
풻ꆣ맜틄컡홞뮸릫쫇화뫮ꆣ늻뫏럢뙕ꆣ맊띑쎩틔뻜횮ꆣ벰랥돾횮죕ꆣퟰ훜쫒ꆣ탐
늮뗀ꆣ쓋�돾냼쎩늻죫ꆣ췵변늻릩ꆣ죴틔쎩黩죰ꆣ쫇늻횪붛셸ꆣ뎼뗈驶죎읇돾ꆣ
늩푌�쎩ꆣ붭ퟮ蓙ꆣ뎼틑蹛훝좡펙ꆣ뷱띑鏡훝폐쎩ꆣ했틆룹죫풷ꆣ쟒뫑늻�
ꆣ늻�뮴ꆣ틆룹풷훐ꆣ탅쫇첓핚ꆣ췻鏡훝ꆣ쟒�쇹쫸ꆣ앣붭쿠뇈폃횮ꆣ
뗛풻ꆣ뿉ꆣ맯폏ꆣ푴뎯벯쪹룷앥쯹늿킢컄커ꆣ벯첩즽횮쿂ꆣ쪮튻퓂뇻탧ꆣ훁
첩즽쿂ꆣ좥즽횺컥텙ꆣ뚡몥ꆣ뗛셡쏡럾탐豭훂تحمꆣ컬ퟓꆣ풻ꆣ럢룦돉ꆣ黩
졦탕웭뢣ꆣ뇘�쟥鶍ꆣ틔뢱탄ꆣ웤탐쫂맙벰تحم색醪훂تحم헟ꆣ틋쇮뙒쪷탐تحمꆣ쟐
컰죝쫨떡ꆣ폐탛튰죫تحم豭ꆣ뛸늻좥ꆣ뻃횮ꆣ죫헌크ꆣ뫶늻튊ꆣ�췵쫘뙙
뗈�풻ꆣ뎼횔낸앦뗤ꆣ듆臭헟늮ꆣ탛臭헟췵ꆣ폖쉽핑폏쓪ꆣ훷폏ꆣ쮹쥷췵뗀
놻ꆣ쳬쏼택떝ꆣ뎼했탻뢶쪷맙ꆣ틔헃�ꆣ菔뢮풪هممꆣ 

 낸쳆闸쇐苷ꆣ辈핦黩훐闸쇮ꆣ뎫럢뙕흨ꆣ쫜푴틔화죥닝荸ꆣ벰뗇럢�ꆣ푴핦
뗇럢覯ꆣ뿌횮첩즽ꆣ 

 쳆辈핦럢뙕覯ꆣ믊쳆쇹졾풪짱커믊뗛ꆣ퓙쫜쏼ꆣ훂첫욽ꆣ쓋럢ퟚꆣ뙕짧
쫗ꆣ쪯뱯첖ꆣ쳬컄龨끬ꆣ죥뎼횾쏀ꆣ솢覯풻ꆣ�돵짺죋ꆣ艭폐뻽뎼ꆣ웤뗀
쎣쏁ꆣ웤髢飣싔ꆣ틲镲驈웰ꆣ앣�뛸벊실ꆣ魝魝ꆣ뛸齯슄퇉ꆣꂖ쉽죋ꆣ좡
램쿳ꆣ솢쏻캻ꆣ틂집틔뗈횮ꆣ볗뇸틔뚨횮ꆣ쫇뙙颷돶뛸闸펛듦틓ꆣ뺿웤풴ꆣ훂
뺴뫵쳬뗘ꆣ裳웤놾ꆣ훂쏀뫵맭짱ꆣ葴럢뙕헟ꆣ뗛췵쫜쳬쏼룦돉릦횮黩튲ꆣ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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횮詗펖ꆣ뾼쇐쯃횮춨큧ꆣ꺠죴쳬뛸늻돉ꆣ놳뗀뛸쏒쪧ꆣ평쫇췆횮ꆣ럢뙕횮셸폐
죽ꆣ뗛췵횮싔폐웟ꆣ웟헟뫎ꆣ苷늻뫵ꆣ뗀뗂죊셸뙙훇탅ꆣ횮띑쉽헜ꆣ쓦횮첖
뿱ꆣ죽헟뫎ꆣ튻ꆣ캻꺔컥탐衄횮탲ꆣ뛾ꆣ镲闾쯄몣镎욽횮�ꆣ죽ꆣ뗂뻟驊쏷
컄쮼횮쏀ꆣ쫇홞앣쳬뫏럻ꆣ쏻늻쯀틓ꆣ폐튻늻ퟣ뛸럢뙕ꆣ죋쟒캴푓ꆣ웤죧쳬뫎ꆣ
퇔앦쪷헟ꆣ뻽쒪뗀쳕쳆쮴폭ꆣ뎼쒪뗂앖쳕ꆣ죽뎼苤뗂ꆣ뷔폐쳬쿂ꆣ훙쓡
钢뗛췵횮闸ꆣ쁍쟘횮쫄ꆣ쏷훜릫ꆣ폃췵뙙ꆣ쟘돐늮틦ꆣ뷓훜뵹ꆣ뿗쉽캢횼ꆣ
늻웤킧驥ꆣ좻쟘뚨쳬쿂횮릦룟ꆣ쿭쳬떓횮죕鱜ꆣ쳬뛸캴췼춥裔횮뗂튲ꆣ맊듳쏼迍
벯믊볒ꆣ쳬횮�쳆ꆣ늻캩앦틓ꆣ웤앤횮튲ꆣ풪蚢뗏ꆣهى땯金ꆣ醪驷�틔셸
앥ꆣ鏡臭챋틔샻튊ꆣ鲫튲齯럅쿄횮配ꆣ커튲齯랥틳횮釰ꆣ룟ퟦ蒓顉ꆣ쯄ퟚ훘맢ꆣ
폐뗂룱쳬ꆣ슩좪헴ꆣ슶뻺듀ꆣퟌ폽髨ꆣ몭죴쳬뗘횮뢲�ꆣ죕퓂횮헕앒ꆣ
폐탎뛸쾣뺰ꆣ齯췢뛸햬탄ꆣ냙폐냋쓪욝틓ꆣ믊뗛죁菈뛸蚢탂쏼ꆣ듷ퟚ
뛸쁹앦럾ꆣ폮훦룼ꆣ뎯춢쪼캻ꆣ쥷�쫏횮퓬믊衄튲ꆣ뻅ퟥ뛘탲ꆣ냙탕헑쏷ꆣ
졦냮ڃ뫍ꆣ샨쏱힃ꆣ솢췁맧틔늽驶ꆣ룯鲆틔헽쳬ꆣ쥷쳆폝쫏횮辈뗛뗀튲ꆣ쳬
뗘쯄镲ꆣ쇹맙훸뙙ꆣ뺮쳯죽죀ꆣ컥�돉�ꆣ轖뻅轒틔ퟰퟦꆣ뚨쇹싉틔뫍짱ꆣ쥷죽
듺횮푏췵훆튲ꆣ커뺕횮ꆣ컄붛횮ꆣ쉽횃횮ꆣ짱뮯횮ꆣ좻ꩱ釰釰뺤뺤ꆣ죕짷튻죕ꆣ
뱳튎핤틔�뗂ꆣ쯬훒솼틔듺릤ꆣ홶솕뫵齯黩횮闸ꆣ펑햓뫵벯�횮뗮ꆣ貙폂뻴ꆣ�
뷰ꆣ틭뫵若ڀ횮쇐퓚춥ꆣ틣뫵횮躟뻓뇉ꆣ죋뫍냸룐ꆣ짱貚�훁ꆣ재럻삤헤ꆣ
잧욷졦ꆣ뎬衄�ꆣ캴쪼슄펛ꆣ컒틔죋죰黩탄ꆣ늻틔컯죰黩틢ꆣ췵릫쟤쪿ꆣ
莰좻�풻ꆣ택퓕뇝쿂ꆣ킢훁쳬ꆣ맊뫏뗀ꆣ잰쓪웭췁ꆣ죋ꭀ듳ꆣ驱
쟰ꆣ죕늻퇙쮷ꆣ룐쿩틔쉽ꆣ틲쫂틔퍞쳬ꆣ쳬죋붻뫏ꆣ웤葴늻�ꆣ틢헟蛌퓀�슷ꆣ
췻들졁횮臭ꆣ짏뗛莦쮼ꆣ�쥮횮뙙뻃틓ꆣ퇉뿉貣힌뛸轕앦蓗ꆣ좺뎼만퇔ꆣ쟚뗛
횪ퟯꆣ훁퓙ꆣ훁죽ꆣ뗛쓋튾횮풻ꆣ驊돧쳬뗀ꆣ뢩싊볎풒ꆣ뿖뗂늻ꆣ룒醄
쟚ꆣ웤톲횮荸ꆣ쟳럢뙕횮맊ꆣ볈뛸뙙맙늻핝뛸苤ꆣ�헾늻활뛸�ꆣ쳬샏뺚죕ꆣ
폪躟麢뗀ꆣ쇹볗낸ꆣ냋짱뺯�ꆣ쏏뚬훙톮ꆣ돋�쓋돶ꆣ잧웬쇐ꆣ졦쇖탐믴
鹃鿻ꂀꆣ퇦鍐뺫ꆣ풭튰黩횮헰蓓ꆣ닝쒾黩횮짺ꆣ驶뾤뽨ꆣ쪡홻쯗ꆣ蚖쓪ꆣ
앥냙ꆣ앤見뗤ꆣ�헾ꆣ�횮죋ꆣ쫒볒쿠酣ꆣ졦랽뽶퍞ꆣ잧샯죧뛂ꆣ돇틘�
驧ꆣ쟱쇪뻛컨ꆣ웤훐뒹냗횮샏ꆣ颷�틔웼ꆣ늻衄�텙횮믪ꆣ迍튊재럢횮쫂ꆣ裲
췹ꆣ쮴죕�ꆣ짱졁ꆣꂀ싾뫵죀횮ꆣ쫇퓂臭훁ퟚꆣتحم豭ꆣ鳬
쫒ꆣ쓽짱풪퍛ꆣ貢뿮첫튻ꆣ흨럲첩즽헟ꆣ쉽뗛쫜쳬맙횮豭ꆣ쳬豏뾂죋횮뢮ꆣퟔ
컴솢蟸ꆣ쒪횪졦ꆣ뿋짽훐뛸붨첖ꆣ캩웟쪮뛸폐컥ꆣ컒룟ퟚ쇹횮ꆣ뛸뷱웟틓ꆣ럇
럲ퟰ캻쪢镲ꆣ쏷뗂闧듺ꆣ�腋횮짵퓕ꆣ쿈镲貢헩럲듳럢튲ꆣ샛럢覯룟賹ꆣ
멂첩覯ꆣ럲웤쳬覯죽퉵ꆣ뎽뇝쪮뛾ꆣڃ훈놊ꆣ쇐ퟹ폐듎ꆣ돧퇀飤폰ꆣ맜
맄ꆣ豭釒훘觃횮菈ꆣ軖웝ꆣ釨듁ꆣ훜크쯄횮췢ꆣ랥蟸훘웷ꆣ
苷듺뵞죰ꆣ싃횮훐춥ꆣ폱�뷰�ꆣ들쎰هى컝ꆣ詁횮뛋슷ꆣ쫼맙냙뇙ꆣ잼틄큕
ꆣ냽돉횮ꆣ힌췵횮뿍ꆣ钢솢뙙짱횮裶ꆣ銂퇀ꆣ뷰ꆣ뷩菙죧톩ꆣ
웬軃죧믰ꆣ�퓑쟥뷻횮튰ꆣ쫇뫵틔쳬헽짏풪ꆣ램탬�ꆣ췍잧돋욽슷ꆣ쇴
좺뎼띙뿚ꆣ믊뗛뙒쇹لمحꆣ�졦�ꆣꪚ앣튻뛾풪샏ꆣ裌쫂횮죋ꆣ돶쳬ꆣ앒죕퍞ꆣ
듎�ꆣ쯞蹦蹲ꆣ돠쿶뿉뷓ꆣ냗퓚쿂ꆣ룽틺ꆣ룟ퟦ짏럢ꆣ틔엤짏뗛ꆣ쏼놊
맙쿂캻ꆣ틔쿭놊짱ꆣ믊뗛쏡뗇覯ꆣ뗬ꭉ뢩荅ꆣ뷰ퟠퟷꆣ�폰컨ꆣힲهىꆣ루
듳藎ꆣꆣ앣쳬핚ꆣ했貢탅릫ꆣ럮늼뛈ꆣ붨믊顏ꆣ쟚탴쥮짺ꆣ헐�뫵캴
헗ꆣ黄뫵캴쏈ꆣ짏쿂苷릝ꆣ뛸뙙돉颷뇩ꆣ뢣觛춬驷ꆣ뛸뗛�짱닟ꆣ쓋饺폱
훐ꆣ鍐닱쇇룟쳬ꆣ쫼훔한뛸짏�ꆣ죴酻퇦뛸龟ꆣ죕�랽탽ꆣ짱탄뻬ꆣ컥
즫웰ꆣ럷뛸죋ꆣ졦驱즽뫴ꆣ迄쳬뛸훁뗘ꆣ풽틮죕ꆣퟰퟚꆣ�뗘땯ꆣ뛸뙙
짧쫗ꆣ쯬辈듳颷ꆣ퍐陼ꆣ蟸캩앦ꆣ齯폄쿷뻴횮필ꆣ췵鷉캩탂ꆣ폐黄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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횮酣ꆣ늻鯑죕ꆣ훁뮯잢죋탄ꆣ늻돧뎯ꆣ뺰뢣뇩쳬쿂ꆣ좻님뷰蕔땵쫒ꆣ�
폱짏뚼ꆣ믍믍뫵헦쉽뎯횮쓜쫂ꆣ뛸룟듺횮쪢릝헟튲ꆣ쮹횮镲ꆣ졁죖쫢쯗ꆣ
꺐틴춬驕풻ꆣ蹛뫏뛠폪ꆣ즽뻾뛠ꆣ�폐듳앥냙졦횮躟ꆣ葷웚잧샯횮췢ꆣ쓋탐쫂
횮죕ꆣ葴쳬齯ّٰꆣ뗘齯쁷襭ꆣ蟀뚬힃黩짘뺰ꆣ몮띙黩뫍髢ꆣ럇훁뗂쫫쓜蓓쳬ꆣ
죧듋웤헟뫵ꆣ컴죋ꆣퟔ컷ퟔ陼ꆣퟔ쓏ퟔ놱ꆣ齯쮼늻럾ꆣ뷱탅횪쉽죋ퟷ뛸졦컯
뛃ꆣ웤탄럾횮홞틓ꆣ믲풻ꆣ변첩헛ꆣ훷쿈ꆣ럇驥ꆣ풻ꆣ쫇뙙튲ꆣ럇틋튲ꆣ췵
헟뢸쫂쳬ꆣ쒸쫂뗘ꆣ�짱돧킢ꆣ齯쿓뿉튲ꆣ쟒럲닱꾎췢쫂ꆣ뗛췵훷횮ꆣ헴蝌菈쫂ꆣ
훺횮ꆣ쫇풪헽죋芐ꆣ룯뇗뙙ꆣ웰냙췵횮램튲ꆣ맊쇮잧�돐쒩맢ꆣ뵞ꆣ
뻗룊貍ꆣ쫾랼鶙ꆣꁱ풪쏮횮훁뺫ꆣ쇷늻틑횮쫧슕ꆣ뎼핦ퟷꆣ룦짱쏷ꆣ쯄믊覞
뛸쇹뗛뗤ꆣ벪뢦틠쒪쓜쏻ꆣ춽鋱뇋�죋횮풊풻ꆣ듳틓퓕ꆣ빓쳬黩듳ꆣ빓믊葴횮ꆣ
싊컒졦蟸ꆣ쫜쳬횮ꆣퟓ豏냙듺ꆣ죋짱릲놣붗횮ꂖ뛸틑틓ꆣ 

 탬裔苷ꆣ풪ퟚ镲ꆣ裔돤벯�豗쪿ꆣ迄짏럢첩즽ꆣ틔薢뚨荸뗤ꆣ볓맢떓듳럲ꆣ 

 엡맢춥苷ꆣ풪ퟚ폐쫂ퟚꆣ훐闸쇮辈핦ꆣ틔쳬ퟓ陼톲ꆣ뺩躟뿕첓ꆣ뿖춻�돋
론끬ꆣ흨폻볓뇸쫘�ꆣ헙맢춥앣활ꆣ貦풻ꆣ럢뙕쯹틔룦돉릦튲ꆣ돉릦헟ꆣ뗂齯늻
놻ꆣ죋齯늻낲ꆣ졦蟸齯늻金ꆣ뷱貢룦돉뛸釖춻�ꆣ럇헑뗂튲ꆣ듳앤솦틛ꆣ폃苤늻
폝ꆣ럇낲죋튲ꆣ랽활闾춬ꆣ뛸ퟨ죖탄ꆣ럇金�튲ꆣ듋죽헟ꆣ쏻貍맔틓ꆣ쟒화�춻
�黩듳ꆣ�軅췹臭ꆣ탞뫍뫃폐쓪틓ꆣ죴잲튻쪹헙듳뎼ꆣ쪹뢰탐퓚ꆣ뇘타좻醪쏼ꆣ
춻�쫜푴ꆣ葴화�뻽ꆣ뇘쿠싊뛸臭ꆣ컒�웬쾢맄ꆣ늻迍쫂틓ꆣ핦풻ꆣ짆ꆣ컡쯹
늻벰ꆣ틲ퟠ폃웤닟ꆣ춻�맻잲쪹臭뎯ꆣ웵떤쟵앣화�뷔迄탐퓚陼럢ꆣ��뇸
늿쫌색ꆣ 

 뾵ퟓ풪苷ꆣퟓ풪풽훝闾민죋ꆣ쫋驶ꭉ쇪쇮ꆣ풪돵ꆣ푴훐闸쇮辈핦앥쓜훎틗샏
읦헟ꆣ벯�횱豗쪿뫮탐맻ꆣ쭝ퟓ풪벰욽뺴闾헦핦ꆣ뷥핦틔슄ꆣ腋�틂軅ꆣ뗃
쫌흸ꆣퟓ풪샛�쏘闸짙녏ꆣ闾헦쯄늩쪿ꆣ뛭뷔볦벯�쫌홶豗쪿ꆣ풪ퟚ貢陼횮첩
즽ꆣ핦틽ퟓ풪탐맻탬裔뽟짌닃럢뙕荸ꆣ돵ꆣ룟ퟚ횮럢ꆣ훐闸쇮푓뺴ퟚ흨훜죋짐
돴ꆣ맊잰변뛸닱ꆣ핦裔ퟓ풪냗ퟠꆣ훜맙颷쇹힃ꆣ쳬짱붵ꆣ쫇붵짱틔颷ꆣ럇뺉
튲ꆣ쯎تحج틔臭ꆣ뷔쿈뢣뻆ꆣ쓋쇇ꆣ했쿈변ꆣ죧�퍞뙙ꆣ뇣ꆣ탐맻앣�뚬
흨ꆣ틔黩쿈쇇붵짱짐틓ꆣ죴변틑뛸ꆣ짱齯평붵ꆣퟓ풪흨춦늻ꆣ핦풻ꆣ뾵ퟓꪚ
돶쏉�ꆣ틔꺔튻튮ꆣ흨캴에ꆣ핦했魑뗛ꆣ뗛푴ꆣ腋쳆闸ꆣ 

 폏�ꆣ쏷믊럢뙕첩즽ꆣ辈핦黩럢뙕쪹ꆣ핦탶놾뻅욷맙ꆣ앦샽럢뙕ꆣ
ퟔ죽릫틔쿂ꆣ뷔��튻벉ꆣ캩틲핦ꆣ�컥욷ꆣ볦�빰럾ꆣ틲듳듎ꆣ풪ퟚ
튊맙캻�ꆣ맖뛸蚖횮ꆣ齯푾틔貦ꆣهى铵빢풻ꆣ듋첩즽횮솦튲ꆣ 

풪쪮냋쓪ꆣ냙벰졁훝뢸샏ꆣ샛뇭했짏ퟰ첖ꆣ腋럢컷蹛ꆣ늻퓊ꆣ앦쳆闸풪ퟚ놾
뱯ꆣ 

�끬ꆣ뙕荸齯듋욪ꆣ믊뗛貢폐쫂첩즽ꆣ폐쮾늷죕죧葥荸ꆣ룦쳬짏뗛첫轒
첫짧ꆣ뷔죧톲횮뙙ꆣ룦첫轒룟ퟦ힣컄ꆣ볓럢엤짱ퟷ훷횮틢ꆣ룦ퟚ힣컄ꆣ볓
뙕변엤짱ퟷ훷횮틢ꆣ믊뗛돶豭ꆣ苤듳ڄ늾ꆣ�蟸ꆣ변쯹�즽뒨ꆣ맅쿈뗛췵
쏻뎼쇒쪿ꆣ뷔죧톲횮뙙ꆣ춨쫂짡죋돐훆ꆣ蚖냙쓪ꆣ쯹붛훝뽨듌쪷뽨쇮ꆣ쿈듽
뺳ꆣ훁첫즽쿂ꆣ닱룦쳬짏뗛쟰覯ꆣ뷔죧톲룦훁횮뙙ꆣ폐쮾鑺쫂ꆣ잰쯹
쮾틒첫샎변첫즽짱轒ꆣ죧뎣쪽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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荸춬럢ꆣتحم뷤ꆣ 잰웟죕ꆣ첫캾뷤쫄냙맙ꆣ럢럢첩즽ꆣ뙕뙕짧쫗즽ꆣتحم
믊뗛즢تحم탐豭뗮쯄죕ꆣ훂تحم잰뗮죽죕ꆣ럾셡쏡뵙엥뗈ꆣ腋죧쟰荸ꆣ냙맙
죧葥荸ꆣ 

훆뛈ꆣ 貢ퟷ듳붳쿈춽첫즽짏솢앟ꆣ轖컥헉ꆣ룟뻅돟ꆣ췁즫룷틀웤랽ꆣ폖
앟짏웰랽覯ꆣ轖튻헉뛾돟ꆣ룟뻅돟ꆣ웤앟覯쯄쏦룷黩튻뇝ꆣ폱냦튻돟죽듧ꆣ
轖컥듧ꆣ뫱컥듧ꆣ뿌黩ퟖꆣ틔뷰쳮횮ꆣ폃뷰蕔쪢ꆣ웤폱컄ꆣ훐闸쿂좡�횹ꆣ
쯹쮾돐횼ꆣ했菈웤쏻饺뗈ꆣ腋죧훆ꆣ붼짧쇮띥닱黩쇇覯ꆣ즽짏앟횮陼쓏ꆣ
솿뗘횮틋ꆣ닱룟튻헉뛾돟ꆣ랽튻헉ꆣ짏쓏돶釴ꆣ랽쇹돟ꆣ폖黩覯즽쿂ꆣ죽
돉ꆣ쪮뛾뇝ꆣ죧쟰횮훆ꆣ뗘횮틋ꆣ覯짏틔풪ꆣ쯄쏦틀랽즫ꆣ覯췢黩죽觃ꆣ
붼짧쇮폖띥닱覯쓏쇇ꆣ죧즽짏횮荸ꆣ폖黩폱菔ꆣ뷔틔뷰쁋�뺎폱黩횮ꆣ쎿
튻돟뛾듧ꆣ轖튻듧뛾럖ꆣ뫱죽럖ꆣ뿌폱쳮뷰黩ퟖꆣ짙뢮녏솿컄뛠짙黩횮ꆣ폖黩
폱蕔튻ꆣ튻돟죽듧ꆣ腋饺랽컥듧ꆣ꺔쁰쁋첎ꆣ뿌黩컥뗀ꆣ꺔럢貚첎ꆣ뿌짮뛾럖ꆣ
랽ꆣ좡죝쫜쏼貚펡ꆣ틔님퓚ퟹ폱菔ꆣ훆뛈죧폱蕔ꆣ폖黩هى뷰쁋ꆣ틔쁰폱蕔뷰蕔ꆣ
폖黩쪯 ꆣ틔님폱蕔ꆣ폃랽쪯퓙샛ꆣ룷랽컥돟ꆣ뫱튻돟ꆣ뽶쪯훐ꆣ轖짮쇮죝폱
蕔ꆣ 엔쪩饺첎ꆣ뷔뿌짮죽듧죽럖ꆣ튻돟ꆣ쓏놱룷뛾ꆣ陼컷룷죽ꆣ좥폧뷔웟듧ꆣ
쁰쁋첎뷔뿌짮죽럖ꆣ튻듧컥럖ꆣ黩쪯饺쪮쎶ꆣ饺쪯 뷔죽듧ꆣ튻돟ꆣ뫱웟
듧ꆣ뷔뿌黩죽뗀ꆣ轖튻듧컥럖ꆣ짮쯄듧ꆣ꺔럢첎듳킡좡죝貚펡ꆣ짮뛾듧웟럖ꆣ뷔
폐킡쪯쥷ꆣ훆앣럢뿌첎쿠醪ꆣ틔饺鑌럢펡웤饺ꆣ솢 엔꺔뿌첎ꆣ폖黩뷰쁋죽ꆣ
틔쁰쪯 ꆣ룷컥훜ꆣ辽죽럖ꆣ黩쪯쓠틔럢쪯 ꆣ틔쪯쒩뫍랽즫췁黩웤럢ꆣ폱蕔ꆣ
뷰蕔ꆣ쪯 ꆣ춬폃쫜쏼貚ꆣ腋쯹쮾솿镲ꆣ쿈ퟠ했돶횮ꆣ黩쪯뻠쪮뛾쎶ꆣ뷔뛾돟ꆣ
뫱튻돟ꆣ튻헉ꆣ킰뿌웤쫗ꆣ쇮앣 폧쿠醪ꆣ럖뻠 쯄폧뷔퓙샛ꆣ黩컥즫췁ꆣ衁
럢틔럢쪯 ꆣ짏辽튻헉뛾돟ꆣ쿂辽죽헉뻅돟ꆣ뙕뙙훆뛈ꆣ貢변ꆣ貢ퟷ쿈짧쫗즽
뙕쯹黩뙕변覯ꆣ죧랽쟰횮훆ꆣ냋뷇죽돉ꆣ쎿뗈룟쯄돟ꆣ짏쪮쇹늽ꆣ푏냋뇝ꆣ짏
뗈뇝轖냋돟ꆣ훐뗈뇝轖튻헉ꆣ쿂뗈뇝轖튻헉뛾돟ꆣ黩죽훘觃ꆣ솿뗘횮틋ꆣ쯄쏦
ꆣ폱菔ꆣ쪯 ꆣ폱蕔ꆣ뷰蕔ꆣ뷰쓠ꆣ饺뻠ꆣ衁럢ꆣ솢놮뗈ꆣ腋죧럢횮荸ꆣ 

푏ꆣ 잰죽죕ꆣ크캾푏컄커쫌뎼듎즽쿂럢覯췢觃陼횮菈뗀놱ꆣ뷔컄맙
퓚ퟳꆣ커맙퓚폒ꆣ뻣쓏쿲ꆣ푏화맙듎陼觃횮췢뗀쓏ꆣ놱쿲컷짏ꆣ죽躟쓏觃횮
췢뗀陼ꆣ화췵폚죽躟횮쓏ꆣ뻣컷쿲놱짏ꆣ컄맙迄튻욷틔쿂ꆣ뻅욷틔짏ꆣ맙횮
陼ꆣ믊퍈컥뗈틔짏ꆣ화퍈죽뗈틔짏ꆣ폚컄맙횮陼ꆣ陼랽화훝듌쪷뽨쇮ꆣ폖폚컄맙
횮陼ꆣ뻣놱쿲컷짏ꆣ뷩릫릫ꆣ폚쓏觃횮췢뗀컷ꆣ陼쿲ꆣ화훝쪹죋ꆣ뷩릫릫
횮컷ꆣ陼쿲ꆣ화랽횮뿍ꆣ陼랽쓏랽ꆣ폚화췵陼쓏ꆣ컷쿲ꆣ컷랽놱랽ꆣ뷩릫릫
컷쓏ꆣ陼쿲ꆣ뷔틔놱黩짏ꆣ커맙죽욷틔쿂ꆣ뻅욷틔짏ꆣ폚컷觃횮췢뗀쓏ꆣ놱쿲陼
짏ꆣ푏화ꆣ룷菈觃陼컷횮췢뗀놱ꆣ쓏쿲ꆣ놱횮췢뗀陼ꆣ컷쿲ꆣ覯짏
벰陼랽횮ꆣ陼췢ꆣ쓏랽벰컷랽횮ꆣ컷췢ꆣ놱랽횮ꆣ놱
췢ꆣ잰뛾죕ꆣ첫颷쇮푏豭釒횮颷폚즽쿂럢覯횮쓏ꆣ菈觃횮췢ꆣ죧쟰荸ꆣ폒
킣�돽覯횮菈췢ꆣ뙕荸변잰뛾죕ꆣ짐짡覯쪩듳듎췢觃陼菈뗀놱ꆣ짐짡뙒
ퟹꆣ쫘豭푏컄커맙듎ꆣ듳듎잰ꆣ陼컷쿠쿲ꆣ화맙陼觃췢ꆣ컄맙뻅욷틔짏ꆣ
맙陼ꆣ믊퍈화퍈ꆣ폖웤陼ꆣ�뿍폖웤陼ꆣ뷩릫릫ꆣ폚컷觃췢뗀쓏ꆣ커
맙뻅욷ꆣ뷩릫릫컷ꆣ�뿍폖웤컷ꆣ냽쉽뫮폚죽욷컄맙쿂ꆣ폐화훝쪹럖폚컄
커맙ꆣ푏菈觃陼컷췢뗀놱ꆣ쓏쿲ꆣ웤覯짏벰陼랽ꆣ陼횮췢ꆣ
쓏랽컷랽놱랽ꆣ컷횮췢ꆣ웤颷釒葴飤맄ꆣ폒킣�돽ꆣ폖黩꾎裉覯
죉뗘ꆣ잰튻죕ꆣ럮뙙색푏맙릫쟤횮캻ꆣ폚즽쿂럢覯菈觃陼횮췢뗀쓏ꆣ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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ꭉ횮맙릫쟤횮쓏ꆣ裌쫂헟캻웤ꆣ쎿뗈꺐캻ꆣ훘탐컷쿲놱짏ꆣ푏뙒쪷캻覯
짏ꆣ튻캻陼뇝횮쓏ꆣ컷쿲ꆣ튻캻컷뇝횮쓏ꆣ陼쿲ꆣ푏럮뙙캻颷釒陼놱ꆣ�
헟뛾죋ꆣ퓚쓏ꆣ닮췋ꆣ뻣컷쿲ꆣ푏蕦싉색캻覯쓏뇝횮컷ꆣ陼쿲ꆣ푏첫颷쇮캻
놱釒횮ꆣ꺔覯놱쿲ꆣ푏迄횮맙캻ꆣ죽躟캻釒쓏뗀陼ꆣ화췵캻죽躟횮陼ꆣ
뻣놱쏦컷짏ꆣ뷩릫릫캻뗀컷ꆣ놱쏦陼짏ꆣ컄맙迄튻욷틔쿂ꆣ뻅욷틔짏ꆣ裌
쫂횮쓏ꆣ陼랽화훝듌쪷뽨쇮ꆣ폖컄맙횮쓏ꆣ쎿뗈꺐캻ꆣ훘탐컷쿲ꆣ뻣틔놱黩짏ꆣ
커맙죽욷틔쿂ꆣ뻅욷틔짏ꆣ캻컷랽ꆣ횵컄맙믊퍈컥뗈틔짏ꆣ화퍈죽뗈틔쿂ꆣ
컄맙횮쓏ꆣ쎿뗈꺐캻ꆣ훘탐陼쿲ꆣ화훝쪹죋ꆣ캻菈觃쓏횮췢뗀컷ꆣ훘탐陼쏦ꆣ
뷔틔놱黩짏ꆣ푏화蟸뿍쪹캻菈觃陼횮췢陼랽ꆣ화췵陼쓏ꆣ쎿蟸꺐캻ꆣ훘탐
놱쿲ꆣ틔컷黩짏ꆣ컷랽놱랽뷩릫릫컷쓏ꆣ쎿蟸꺐캻ꆣ훘탐놱쿲ꆣ틔陼黩짏ꆣ
웤냽쉽뫮컄맙죽욷횮쿂ꆣ화훝쪹죋ꆣ룷컄커맙ꆣ뙕荸ꆣ럮뙙푏뙒캻覯陼쓏ꆣ
푏변맙캻菈觃陼췢뗀쓏ꆣ럖ꭉ맙변맙쓏ꆣ裌쫂헟캻ꆣ푏뙒쪷캻뛾ꆣ
覯陼쓏컷쿲ꆣ쇮쪷엣ꆣ푏럮뙙캻釒陼놱ꆣ�헟뛾죋퓚쓏ꆣ닮췋ꆣ蕦싉색覯
짏ꆣ첫颷쇮놱釒ꆣ腋죧뎣푏ꆣ췻꾎캻覯陼놱ꆣ迄변맙裌쫂쓏ꆣ믊퍈폖
쓏ꆣ화훝듌쪷뽨쇮폖쓏ꆣ�뿍폖쓏ꆣ뷩릫릫菈觃컷췢뗀쓏ꆣ커맙ꆣ
�뿍커맙쓏ꆣ푏췢캻陼컷觃췢뗀쓏ꆣ뷔죧푏듎횮쪽ꆣ푏짼ꂥ즽쿂럢
覯횮췢ꆣ꺔컷쿲ꆣ쥮짼튻ꆣ뻓잰ꆣ헽ퟹꆣ폖쥮짼튻ꆣ엤ퟹꆣ쟠짼튻ꆣ퓚놱짙췋ꆣ
쓏짏ꆣ듎돠짼튻ꆣ듎هى짼튻ꆣ듎냗짼튻ꆣ듎풪짼튻ꆣ틔짏컥랽뗛ퟹꆣ폖쟠짼튻ꆣ
듳쏷ꆣ폖짼튻ꆣ특쏷튲ꆣ뙕뙙ꆣ푏짼ꂥ陼觃췢ꆣ죧쪽헽ퟹꆣهى짼튻ꆣ뻓잰엤ퟹꆣ
짼튻ꆣ퓚놱짙췋ꆣ짱훝짼튻ꆣ퓚쓏짙췋ꆣ푏轛ꃞ쇮캻짼컷쓏ꆣ쇮쪷엣웤ꆣهى
뻣놱쿲ꆣ푏첫힣캻짼陼ꆣ룷꺔짼ꆣ힣쪷엣웤ꆣ뻣컷쿲ꆣ푏첫뎣쟤쪡짼캻
짼잰ꆣ뷼놱ꆣ폖푏뙒쪷캻첫뎣쟤횮컷ꆣ뻣쓏쿲ꆣ푏쳬짏뗛뻆ퟰ衁앟횮짏쿂ꆣ
첫ퟰ뛾ꆣ훸ퟰ뛾ꆣꃞퟰ뛾ꆣ즽삜뛾ꆣ퓚覯짏ꆣ陼쓏폧놱쿲ꆣ쿳ퟰ뛾ꆣ觘ퟰ뛾ꆣ
즽삜쯄ꆣ퓚覯쿂ꆣ쓏뇝횮陼놱쏦컷짏ꆣ푏엤뗛훸ퟰ뛾ꆣꃞퟰ뛾ꆣ쿳ퟰ뛾ꆣ즽삜
뛾ꆣ퓚覯짏ꆣ뷔쳬짏뗛뻆ퟰ횮陼놱쿲컷짏ꆣ웤즽쿂럢覯ꆣ푏컥뗛죕퓂ꆣ뻣
첫ퟰ뛾ꆣ퓚짱ퟹ횮ퟳꆣ웤菈맙짼ꆣ룷쿳ퟰ뛾ꆣ퓚뗚뛾뗈ꆣ훐맙쎿뇝ꆣ룷觘
ퟰ뛾ꆣ퓚뗚죽뗈ꆣ췢맙쎿뇝ꆣ룷룅ퟰ뛾ꆣ菈觃횮菈ꆣ놊탇쎿뗀ꆣ룷즢ퟰ뛾ꆣ
菈觃횮췢ꆣ랲ퟰ룷푏짱ퟹ횮ퟳ뛸폒쿲ꆣ컥뗛죕퓂틔짏횮ퟰꆣ훃�ꆣ菈맙틔
쿂ퟰꆣ뻣뷥틔쾯ꆣ뷔볓짗? ꆣ푏뻴ퟰ쿂ꆣ뙕荸ꆣ푏믊뗘땯첫ퟰ뛾ꆣ훸ퟰ뛾ꆣꃞ
ퟰ뛾ꆣ즽삜뛾ꆣ퓚覯짏陼쓏폧놱쿲ꆣ쿳ퟰ뛾ꆣ觘ퟰ뛾ꆣ즽삜쯄ꆣ퓚覯쿂쓏뇝횮陼
놱쿲ꆣ뻣컷짏ꆣ푏엤뗛훸ퟰ뛾ꆣꃞퟰ뛾ꆣ쿳ퟰ뛾ꆣ즽삜뛾ꆣ퓚覯짏헽ퟹꆣퟰ陼놱
쿲컷짏짱훝첫ퟰ뛾ꆣ퓚뗚튻뗈ꆣ쎿랽蹛몣鹞ꆣ뻣즽ퟰ뛾ꆣ즽쇖뒨鷉ꆣ룷ퟰ뛾ꆣ
쟱쇪틔쿂ꆣ룷즢ퟰ뛾ꆣ뷔覯쿂ꆣ뷔볓짗? ꆣ푏삜쾴ꆣ룷覯쓏뇝陼쓏ꆣ膆ꭉ횮
쾴ꆣ폖覯陼쓏ꆣ뻣놱쿲ꆣ삜쮮퓚쾴陼ꆣ퓚쾴컷쓏쯁ꆣ貍틔뷭뻴ꆣ푏럖ꭉ삜
쾴? ꆣ룷웤랽뇝뗀횮ퟳꆣ뻣컷쿲ꆣ裌ퟰ삜? 헟ꆣ룷ퟰ삜? 횮ꆣ룷푏
폱軅횮ꆣ覯횮짏쿂ꆣퟰ�횮쯹ꆣ죕캴쏷컥뿌ꆣ첫쪷쇮붼짧쇮ꆣ룷럾웤럾ꆣ
짽푏쳬짏뗛짱ퟹ즽衁앟횮짏ꆣ놱랽쓏쿲ꆣ틔죽벹쎩黩짱뷥ꆣ푏룟ퟦ짱裲믊뗛
짱ퟹ陼랽컷쿲ꆣ쾯틔�ꆣ짱ퟹ뷔ퟹ쫗ꆣ폖첫쪷쇮붼짧쇮푏컥랽뗛죕퓂짱ퟹ
즽쿂럢覯횮짏ꆣ쟠뗛陼뇝횮놱ꆣ돠뗛쓏뇝횮陼ꆣهى뗛쓏뇝횮컷ꆣ냗뗛
컷뇝횮쓏ꆣ뫚뗛놱뇝횮컷ꆣ듳쏷陼뇝횮쓏ꆣ특쏷컷뇝횮놱ꆣ쾯뷔틔? 띍ꆣ
푏컥탇쪮뛾뎽뫓鵨ꆣ틔벰菈맙횮ퟹ뗚뛾뗈ꆣ쪮폐뛾뇝횮ꆣ룷틀랽쏦ꆣ軗쾯뷔
菈쿲ꆣ웤菈맙훐폐놱뚷놱뎽ꆣ캻쓏뇝횮菈ꆣ닮퓚탐캻잰ꆣ푏뛾쪮냋쯞벰훐맙횮ퟹ
뗚죽뗈ꆣ틠죧횮ꆣ늼췢맙쾯캻菈觃횮菈ꆣ놊탇쾯캻菈觃횮췢ꆣ룷틀랽듎ꆣ
쾯뷔틔�ꆣ푏짱캻룷ퟹ쫗ꆣ뙕뙙ꆣ짱캻ꆣ믊뗘땯짱ퟹ覯짏ꆣ놱랽쓏쿲ꆣ쾯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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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띍ꆣퟚ듳쉽헦믊뗛ퟹ陼랽컷쿲ꆣ쾯틔�ꆣ짱훝뗚튻뗈ꆣ쾯틔? 띍ꆣ陼쓏
랽蹛틔쿂菈觃菈ꆣ룷웤랽ꆣ蹛틔쿂覯횮컷쓏ꆣ뻣菈쿲ꆣ쾯뷔틔�ꆣ쯹
쮾웤꺐貚ꆣ벰볎죰뗈颷釒횮陼컷軻ꆣ뙕뙙齯죰컯ꆣ 

쪡짼웷ꆣ 쪡짼횮죕ꆣ컧쪮뿌ꆣ좥覯뛾냙늽쯹ꆣ화크횮賙ꆣ뷻铠탐죋ꆣ뛾
뿌ꆣ붼짧쇮�躛뢮쪷뛾죋ꆣ벰تحم색ꆣ틔ퟰ�삜쾴? 죫푏캻ꆣ랲짽覯헟룷평웤
뇝ꆣ�틽틽뙒쪷화첫힣웟죋ꆣ앣힣쪷탐�돽쿂ꆣ웤컥탇틔쿂퇲ꆣ쯹쮾룷틀쇮
쿈苤ꆣ죧뎣荸ꆣ腋죧葥荸ꆣ뙕뙙齯컥탇틔쿂퇲ꆣ춬ꆣ 

짏쿂ꆣ뙕齯짏즽荸ꆣ 잰죽죕ꆣ놾쮾탻鑺菈췢ꆣ룷릩웤슚ꆣ크캾푏맙迄
좺맙컥욷틔짏뇣듎탐豭뎯쳃ꆣ죧뎣荸ꆣ잰뛾죕ꆣ짐짡횱쪩듳듎衁앟陼
췢뗀놱ꆣ폖즽훐뗀푏횹쾢듳듎ꆣ뻣쓏쿲ꆣ짐짡럮뙒뙒ퟹꆣ크캾푏迄컄커
좺맙ꆣ벰화랽쪹醪迄짽헟ꆣ衁앟쓏횮췢ꆣ컄陼커컷ꆣ腋죧뎣荸ꆣ붼짧쇮푏뙒
쾴衁앟쓏뇝횮陼놱쿲ꆣ삜쮮퓚쾴陼ꆣ퓚쾴컷쓏쯁ꆣ푏뷭? ꆣ웤죕ꆣ럮뙙푏뙒
캻衁앟쓏ꆣ꺔覯놱쿲ꆣ푏좺맙컥욷틔짏냦캻뙒캻횮쓏ꆣ컄陼커컷ꆣ훘탐놱쿲ꆣ
쿠貦黩쫗ꆣ푏陼랽화훝듌쪷뽨쇮캻컄맙횮陼ꆣ화훝쪹죋캻커맙횮ꆣ푏�뿍
캻陼랽쓏랽컄맙陼쓏ꆣ쎿蟸꺐캻ꆣ놱쏦컷짏ꆣ컷랽놱랽커맙컷쓏ꆣ쎿蟸꺐캻ꆣ
놱쏦陼짏ꆣ푏뙒쪷캻衁앟ꆣ陼쏦ꆣ죧뙙ꆣ푏럮뙙�헟캻좺맙陼놱ꆣ컷쿲ꆣ
푏裌쫂캻陼횮菈뗀쓏ꆣ컷쏦ꆣ뷔놱짏ꆣ잰튻죕ꆣ캴쏷웟뿌ꆣ鎀튻맄黩튻蟀ꆣ
뛾蟀镲릝ꆣ잰죽죕ꆣ쫌훐ퟠ닃ꆣ캴쏷컥뿌ꆣ鎀뛾맄黩퓙蟀ꆣ쫌훐냦ퟠ했훐蟀ꆣ
迄맙컥욷틔짏ꆣ뻣뻍듎ꆣ룷럾웤럾ꆣ쯹쮾듳ڄ늾ꆣ캴쏷뛾뿌ꆣ鎀죽맄ꆣ黩
죽蟀ꆣ화크횮賙ꆣ룷뚽웤ꆣ앣틔듎탐豭췢ꆣ홝헟�틽ꆣ틽맙ꆣ춨
쫂짡죋ꆣ럖틽迄좺맙ꆣ화쫌뎼뵙ꮘꆣ뻣풄탐豭췢럮펭ꆣ쫌훐�貚죧쪽ꆣ돋هى
쇮��탐豭췢ꆣ쓏쿲ꆣ쫌훐냦ퟠ했뗇즽ꆣ믊뗛럾킖쏡ꆣ돋�틔돶ꆣ띑뺯�죧
뎣荸ꆣهى쫌색�ꆣ꺔�잰맲ퟠꆣ띑هى쫌색뎼쒳퇔ꆣ했��끬ꆣ艡럼ꆣ앤ꆣ
췋迍캻ꆣ�蓓ꆣ폖띑뺯�ꆣهى쫌색쫌훐훐闸쇮틔쿂ꆣ詁틽틔돶ꆣ잧얣貢�ꆣ
詁�뛸�ꆣ훁ꆣ쫌뎼짏쯹ꆣهى쫌색ퟠ했�駠춣ꆣ쫌뎼짏ꆣ쫌훐잰돐
훆ꆣ췋띑훆풻뿉ꆣهى쫌색췋띑쫌뎼짏ꆣ�헟돐苷ꆣ컄커쫌뎼뷔짏ꆣ화쫌크
횮맙ꆣ룷뚽웤賙ꆣퟳ폒�퓚هى菈ꆣ럻貚색럮쇹貚ꆣ앣뗮훐녏늿迄퓚هى
菈ꆣ쫌뎼짏꺅ꆣهى쫌색ퟠ했��끬ꆣ췋迍캻ꆣ蓓ꆣ띑뺯�죧뎣ꆣ맄뒵
늻ꆣ늻뗃햝횜ꆣ迄맙퓚풪커죧뎣ꆣ죴迍쿈훃ꆣ葴슠앒镲릝뛈ꆣ��맄뒵ꆣ
듽즽쿂ꆣ뙒쪷듳럲듌쪷뽨쇮ꆣ잰貧죧쪽ꆣ훁훐뗀ꆣ횹쾢듳듎잰ꆣ��쓏쿲ꆣ쫌
훐ퟠ했붵�ꆣ죧뎣ꆣ믊뗛붵�횮듳듎ꆣ좺뎼뷔뇣뛸짡ꆣ춣듳듎죽뿌ꆣ쫌훐ퟠ
했믊뗛돶듎ꆣ짽��끬ꆣ죧돵ꆣ훁앟陼췢듳듎잰ꆣ��쓏쿲ꆣ쫌훐�꺔잰
맲ퟠꆣ띑쫌훐뎼쒳퇔ꆣ했붵�ꆣ艡럼ꆣ앤ꆣ믊뗛붵�횮듳듎ꆣ죧뎣荸ꆣ춨쫂짡죋
돐횼ꆣ迄좺맙췋뻍췢캻ꆣ뙕荸ꆣ돶탐豭ꆣ죧럢첩즽횮荸ꆣ 

쭝폱軅ꆣ 죕캴쏷죽뿌ꆣ화맙룷럾웤럾ꆣ붼짧쇮싊웤賙ꆣ틔폱軅벰폱菔ꆣ훃
즽짏衁앟覯짏�쯹ꆣ뙙짱횮폱쥮ꆣ軅틔쥮엤ꆣퟹ횮軅틠죧횮ꆣ폖틔폱蕔ꆣ뷰
蕔ꆣ뷰쁋ꆣ뷰쓠ꆣ쪢ꆣ훃쪯 횮苈ꆣ솼쇮躛웤賙ꆣ룷죫貍ퟰ삜폱軅ꆣ랲
쇹ퟰ횮듎ꆣ첫ퟰ黩짏ꆣ貍틔髸تحجꆣ훸ퟰ듎횮ꆣ貍틔تحجꆣꃞퟰ듎횮ꆣ貍틔낻تحجꆣ
쿳ퟰ듎횮ꆣ貍틔تحجꆣ觘ퟰ듎횮ꆣ貍틔짲تحجꆣ즽삜黩쿂ꆣ貍틔쟥뻆ꆣ엤뗛훸ퟰ黩
짏ꆣ貍틔髸تحجꆣꃞퟰ듎횮ꆣ貍틔تحجꆣ쿳ퟰ듎횮ꆣ貍틔낻تحجꆣ즽삜黩쿂ꆣ貍틔쟥
뻆ꆣ웤풪뻆룷貍컥تحج횮짏ퟰꆣ뙙짱횮폱ꆣ쳬짏뗛틔쥮ꆣ쳬짏뗛벰엤뗛횮
軅틔쥮ꆣ뙕변죕캴쏷죽뿌ꆣ틔쿂貍ퟰ훁菈ꆣ앣쿄훁놱붼춬튲ꆣ 첫맙쇮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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헟ꆣ貍화뭥뚹명ꆣ룷푏菈ꆣ캴쏷뛾뿌ꆣ럮뙙躛�헟쿈죫뻍캻ꆣ�틽틽
뙒쪷틔쿂탐�돽ꆣ죧뎣荸ꆣ뙕뙙ퟔ캴쏷뛾뿌ꆣ쿂훁�돽펙ꆣ뻍캻ꆣ앣쿄훁랽쟰춬ꆣ
貢훁ꆣ홝헟�틽ꆣ룷틽변맙ꆣ춨쫂짡죋럖틽迄변좺맙ꆣ화랽뿍쪹ꆣ뻣뻍췢캻ꆣ
ퟔ�훁듳듎틔쿂ꆣ훁�쫬ꆣ앣랽쟰춬ꆣ캴쏷튻뿌ꆣ홝헟�틽ꆣ룷틽컄커컥욷틔
짏ꆣ迄횮맙ꆣ뷔뻍衁앟쓏솢ꆣ홝헟틽쮾뿕죫ꆣ탐�돽펙ꆣ돶迍캻ꆣ쫌훐냦ퟠ췢
�ꆣ믊뗛럾듳뛸쏡ꆣ돶듎졁쥷ꆣ쫌크죧뎣荸ꆣ쫌훐�貚엣迄죧쪽ꆣ늩쪿틽첫뎣
쟤ꆣ첫뎣쟤틽믊뗛ꆣ랲첫뎣쟤잰貧ꆣ뷔늩쪿쿈틽ꆣ죫ퟔ陼ꆣ뗮훐녏�듳ꮕꆣ짐
틂럮뙒ꆣ폖틔ꮕ쫚뗮훐녏ꆣ뗮훐녏쫜�ꆣ믊뗛鍼듳ꮕꆣ裌ꮕꆣ뾉뷥졁쥷헌크ꆣ
춣췢ꆣ뷼쫌헟迄죫죧뎣ꆣ홝헟틽뙙늿짐闸ꆣ첫뎣짙쟤ꆣ엣迄죧뎣ꆣ듳ꮕ죧鍼
늻뇣ꆣ했쿈뚨뷼쫌돐럮횮ꆣ믊뗛훁냦캻ꆣ놱쏦솢ꆣ쎿솢뚨ꆣ첫뎣쟤앣늩쪿췋솢
ퟳꆣ홝헟�틽ꆣ룷틽맙듎죫뻍캻ꆣ솢뚨ꆣ첫뎣쟤잰ퟠꆣ했퓙냝ꆣ췋迍캻ꆣ믊뗛
퓙냝ꆣ럮뙙풻ꆣ놊맙퓙냝ꆣ퓚캻헟뷔퓙냝ꆣ첫뎣쟤잰ퟠꆣ폐쮾횔뻟ꆣ했탐쫂ꆣ췋
迍캻ꆣ헽ퟹ엤ퟹꆣ첫힣좡폱軅ꆣ룷솢ퟰ쯹ꆣ첫뎣쟤틽믊뗛풄覯ꆣ짽ퟔ쓏뇝ꆣ
쫌훐훐闸쇮틔쿂ꆣ벰ퟳ폒쫌크솿죋迄짽ꆣ틔쿂뷔죧횮ꆣ믊뗛짽覯ꆣ놱쿲솢ꆣ첫힣
볓폱軅ꆣ틔쫚쫌훐ꆣ쫌훐럮폱軅ꆣ陼쿲�믊뗛ꆣ鍼ꮕ쫜폱軅ꆣ랲쫜컯뷔鍼
ꮕꆣ뗬펙裌ꮕꆣ艡럼ꆣ앤ꆣ뗇루ꆣퟷ썃뫍횮颷ꆣ틔듳藎횮뻹ꆣ첫뎣쟤틽믊뗛�ꆣ
놱쏦맲뗬쳬짏뗛짱ퟹꆣ뙕葴믊뗘땯짱ퟹꆣ艡럼ꆣ앤ꆣ첫뎣쟤틽믊뗛솢컷랽
陼쿲ꆣ폖첫힣틔軅쫚쫌훐ꆣ쫌훐럮軅ꆣ놱쿲�ꆣ믊뗛쫜軅ꆣ첫뎣쟤틽믊뗛�ꆣ陼
쏦맲뗬룟ퟦ짱裲믊뗛짱ퟹꆣ艡럼ꆣ앤ꆣ첫뎣쟤틽믊뗛짙췋ꆣ陼쿲퓙냝ꆣ펙ꆣ뗇
루횹ꆣ첫뎣쟤틽믊뗛ꆣ颷ퟷꆣ믊뗛붵ퟔ쓏뇝ꆣ�냦캻컷쿲솢ꆣ颷횹ꆣ첫힣�ퟰ쯹ꆣ 

즽쿂럢覯ꆣ웤죕ꆣퟔ즽쿂컥늽솢죋ꆣ횱훁쿂覯ꆣ�뫴졦驱ꆣ틔黩릝뫲ꆣ 죕
캴쏷죽뿌ꆣ화맙룷럾웤럾ꆣ붼짧쇮싊웤賙ꆣ틔컥뗛벰훐맙췢맙틔쿂횮폱軅ꆣ룷
훃�쯹ꆣ컥뗛횮폱ꆣ틔쯄ꮕ폐�ꆣ죕퓂틔ꮕꆣ軅룷틀랽즫ꆣ솼쇮싊웤賙ꆣ
룷죫貍ퟰ삜폱軅ꆣ컥뗛뻣틒첫ퟰꆣ뷔貍틔髸تحجꆣ죕퓂횮ퟰꆣ貍틔تحجꆣ웤菈맙횮
쿳ퟰꆣ貍틔تحجꆣ훐맙횮觘ퟰꆣ貍틔짲تحجꆣ췢맙횮룅ퟰꆣ貍틔쟥뻆ꆣ놊탇횮즢ퟰꆣ
貍틔횼뻆ꆣ웤풪뻆룷貍컥تحج횮짏ퟰꆣ뙙짱횮폱ꆣ쟠뗛틔쟠ꮕꆣ돠뗛틔돠ꆣهى
뗛틔هىꆣ냗뗛틔냗ꆣ뫚뗛틔풪ꆣ죕퓂ꮕ�ꆣ컥뗛죕퓂틔쿂軅ꆣ뷔迄랽즫ꆣ 
첫맙쇮躛�헟ꆣ貍화뭥뚹명ꆣ룷푏菈ꆣ캴쏷뛾뿌ꆣ럮뙙躛�헟쿈죫ꆣ
뻍캻ꆣ�틽틽뙒쪷틔쿂죫ꆣ탐�돽ꆣ죧뎣荸ꆣ캴쏷튻뿌ꆣ홝헟�틽ꆣ룷틽맙뷔
뻍캻ꆣ첫颷쇮躛릤죋뛾컨듎죫ꆣ뻍캻ꆣ컄컨죫ꆣ釒菈ꆣ커컨솢釒쓏뗀컷ꆣ
홝헟틽쮾뿕죫ꆣ탐�돽펙ꆣ돶迍캻ꆣ믊뗛뗬폱軅튲ꆣ럢覯홝헟�틽ꆣ룷틽
맙죫뻍캻ꆣ솢뚨ꆣ럮뙙풻ꆣ놊맙퓙냝ꆣ퓚캻헟뷔퓙냝ꆣ웤쿈냝헟늻냝ꆣ蕦싉색맲ꆣ
艡럼ꆣ앤ꆣ앥맄雇ꆣퟠ풪뫍횮颷ꆣ쓋틔횮豭ꆣهى黩뷇ꆣ첫듘黩ꆣ맃쾴
黩폰ꆣ죽ퟠꆣهى첫듘맃쾴룷튻ퟠ횮ꆣ컨컄컨횮컨ꆣ颷컨쇹돉ꆣ�ꆣ钠ꆣ
颷횹ꆣ럮뙙풻ꆣ놊맙퓙냝ꆣ퓚캻헟뷔퓙냝ꆣ홝헟웟죋ꆣ룷틽ꭉ맙벰화첫힣ꆣ럮폱
軅룷�뗬짱ퟹꆣ죧뎣荸ꆣ貢�뗬ꆣ뗇루ퟷ썃뫍횮颷ꆣ틔듳藎횮뻹ꆣ탇ퟹ軅틠
죧횮ꆣ�뗬펙ꆣ룷�놾캻ꆣ돵ꆣ좺맙냝펙ꆣ특쏷틔짏ꆣ힣쪷룷럮쎫톪횮뚹ꆣ솢
췢ꆣ뗇루횹ꆣ힣쪷럮쎫톪ꆣ룷평웤뇝짽覯ꆣ틔쎫톪룷훂웤ퟹꆣ화첫힣뻣펭쫜ꆣ
룷뗬짱ퟹ잰ꆣ화첫힣앣힣쪷췋ꆣ솢ퟰ쯹ꆣ 

�쫬ꆣ 믊뗛볈짽ꆣ뗬폱軅ꆣ첫맙쇮돶ꆣ躛�헟럮ꆣ룷菈觃췢ꆣ홝헟
틽쮾춽돶ꆣ풄쯹ꆣ쮾춽럮쳬짏뗛횮�ꆣ돵ꆣ믊뗛볈훁캻ꆣ颷횹ꆣ첫맙쇮틽
죫�ꆣ돵죫ꆣ펺뫍횮颷ퟷꆣ틔هى횮뻹ꆣퟔ뷓짱횮颷ꆣ뷔폃펺뫍ꆣ훁뇝캻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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颷횹ꆣ힣쪷뻣�맲ꆣ还쎫톪횮뚹ꆣ붵ퟔ陼뇝틔돶ꆣ쳬짏뗛횮ꆣ짽ퟔ컧뇝ꆣ엤
뗛횮ꆣ짽ퟔ쎮뇝ꆣ첫힣펭틽ꆣ룷푏짱ퟹ잰ꆣ푏펙ꆣ홝헟틽쮾춽첫맙쇮ꆣ躛
헟붵ퟔ陼뇝틔돶ꆣ쮾춽迍캻ꆣ화첫힣룷�ퟰ쯹ꆣ첫뎣쟤틽믊뗛풄삜쾴ꆣ쾴뻴뗈ꆣ
腋죧쟰荸ꆣ첫뎣쟤틽믊뗛ꆣ颷ퟷꆣ믊뗛풄覯ꆣ짽ퟔ쓏뇝ꆣ펙ꆣ颷횹ꆣ홝헟틽쮾
춽짽ퟔ陼뇝ꆣ솢ퟰ쯹ꆣتحم색럮�迄짽ꆣ솢쮾춽횮ꆣ첫뎣쟤틽믊뗛풄쳬짏
뗛뻆ퟰ쯹ꆣ裌ퟰ헟앥? ꆣ쫌훐�ퟃ髸تحجꆣ펙ꆣ觛뫍횮颷ퟷꆣ믊뗛쎿ퟃ뢣ꆣ뷔ퟷ
觛뫍횮颷ꆣ첫뎣쟤틽믊뗛�쳬짏뗛짱ퟹ잰ꆣ놱쿲맲ꆣ뗬뻴ꆣ艡럼ꆣ앤ꆣ첫뎣쟤
틽믊뗛짙췋ꆣ놱쿲솢ꆣ颷횹ꆣ첫힣뛾죋돖폱菔�짱ퟹ횮폒ꆣ陼쏦맲ꆣ폖첫힣튻
죋ꆣ맲흸菔컄ꆣ펙ꆣ뢩럼ꆣ앤ꆣ菔컄腋훐闸쿂�ꆣ짙뢮녏뿌컄ꆣ믊뗛퓙냝ꆣ
돵흸菔컄펙ꆣ颷ퟷꆣ첫힣�뗬菔짱ퟹꆣ�ퟰ쯹ꆣ믊뗛퓙냝ꆣ颷횹ꆣ첫뎣쟤틽믊
뗛풄엤ퟹꆣ틔쿂ꆣ훁뵋ꭉꆣ맢떓쟤붵ꆣ迍캻ꆣ腋죧쟰荸ꆣ믊뗛貢짽ꭉꆣ첫맙쇮
틽죫ꆣ웤즽쿂럢覯ꆣ컥뗛죕퓂틔쿂횮ꆣ틠쿠듎뛸죫ꆣ�돵죫ꆣ펺뫍횮颷
ퟷꆣ틔هى횮뻹ꆣ훁뇝ꆣ颷횹ꆣ힣쪷뻣�맲ꆣ还쎫톪횮뚹ꆣ붵ퟔ陼뇝틔돶ꆣ쒾
뗛횮ꆣ짽ퟔ틺뇝ꆣ믰뗛횮ꆣ짽ퟔ쯈뇝ꆣ췁뗛횮ꆣ짽ퟔ캴뇝ꆣ뷰뗛횮ꆣ짽
ퟔ폏뇝ꆣ쮮뗛횮ꆣ짽ퟔퟓ뇝ꆣ듳쏷횮ꆣ짽ퟔ뎽뇝ꆣ특쏷횮ꆣ짽ퟔ탧뇝ꆣ웤
菈맙훐맙놊탇횮ꆣ쯹평躛ꆣ뷔쿈늼ꆣ화첫힣펭틽覯짏ꆣ룷푏짱ퟹ푏펙ꆣ
홝헟틽쮾춽ꆣ첫맙쇮躛�헟ꆣ뻣붵ퟔ陼뇝틔돶ꆣ쮾춽迍캻ꆣ화첫힣룷�ퟰ쯹ꆣ
즽짏첫캾횮膆ꭉ튲ꆣ럢覯홝헟웟죋ꆣ럖쇐컥랽뗛ꆣ벰듳쏷특쏷뗈ꭉ맙ꆣ풄삜
쾴쫖ꆣ쾴�뻴펙ꆣ룷평웤뇝짽ꆣ뻣ퟃ髸تحج펙ꆣ룷틽붵ꆣ�놾캻ꆣ돵ꆣ뗚튻뗈ꭉ
맙貢짽ꆣ홝헟컥죋듎틽ꭉ맙룷풄삜쾴펙ꆣ룷평웤뇝짽ꆣ풄뗚뛾뗈菈맙뻆ퟰ쯹ꆣ뻣
ퟃتحجꆣ룷�맲뗬뻴菈맙쫗ퟹꆣ앤ꆣퟹ뷔힣쪷تحم색훺뗬ꆣ쿠듎뛸꺅ꆣ홝헟쯄
죋ꆣ듎틽ꭉ맙뻣풄삜쾴쾴ꆣ룷평웤뇝짽覯ꆣ풄뗚죽뗈훐맙뻆ퟰ쯹ꆣ뻣ퟃ낻تحج틔
ꭉꆣ�틽쯄죋ꆣ듎틽ꭉ맙풄삜쾴쾴펙ꆣ풄췢맙뻆ퟰ쯹ꆣ뻣ퟃتحج틔ꭉꆣ�틽쯄
죋ꆣ듎틽ꭉ맙풄삜쾴쾴ꆣ풄놊탇뻆ퟰ쯹ꆣ뻣ퟃ짲تحج틔ꭉꆣ웤힣쪷تحم색ퟃ뻆훺뗬ꆣ
뷔죧菈맙횮荸ꆣ펙ꆣ홝헟�틽룷틽ꭉ맙�놾캻ꆣ커컨쇹돉ꆣ颷횹ꆣ컨ꭉ뻣꺅ꆣ짏
쿂화힣ꆣ룷�맲还뚹ꆣ앤ꆣ�ퟰ쯹ꆣ럮뙙풻ꆣ�ꆣ�헟뎪ꆣ놊맙퓙냝ꆣ퓚캻헟
뷔퓙냝ꆣ풪뫍횮颷ퟷꆣ럮뙙풻ꆣ놊맙퓙냝ꆣ퓚캻헟뻣퓙냝ꆣ颷ퟷ튻돉ꆣ횹ꆣ 

쇇ꆣ 뵋ꭉ貢꺅ꆣ쫌훐잰맲ퟠ풻ꆣ했뻍췻쇇캻ꆣ첫뎣쟤틽믊뗛뻍췻쇇캻ꆣ첫힣
럮폱軅뗈뻍닱覯ꆣ훃닱짏釴菈펙ꆣ럮뙙풻ꆣ뿉쇇ꆣ陼컷쏦룷쇹죋ꆣ틔뻦쇇믰ꆣ
냫닱ꆣ쫌훐잰맲ퟠꆣ뙙꺅ꆣ첫뎣쟤틽믊뗛돶ꆣ�틽틽맙틔쿂뷔돶ꆣ웤즽쿂럢
覯ꆣꭉ맙ꭉ꺅ꆣ럮뙙풻ꆣ했뻍췻쇇캻ꆣ화ꭉ맙뻣뻍췻쇇캻ꆣ화첫힣룷좡폱軅뗈뻍
닱覯ꆣퟔ쓏뇝쿂훃닱짏釴菈펙ꆣ럮뙙풻ꆣ뿉쇇ꆣ陼컷쏦룷쇹죋ꆣ틔뻦쇇믰ꆣ냫
닱펙ꆣ럮뙙풻ꆣ뙙꺅ꆣꭉ맙틔쿂뷔돶ꆣ뙕荸ꆣ믊뗛볈짽뗬폱軅ꆣ쿂훁맲뗬뻴ꆣ艡
럼앤ꆣ앣랽쟰춬ꆣ첫뎣쟤틽믊뗛짙췋ꆣ놱쿲솢ꆣ颷횹ꆣ첫힣뛾죋ꆣ돖폱菔�짱
ퟹ횮폒ꆣ陼쿲맲ꆣ폖첫힣튻죋ꆣ맲흸菔컄펙ꆣ艡럼앤ꆣ믊뗛퓙냝ꆣ힣컄腋훐闸
쿂�ꆣ짙뢮녏뿌ꆣ돵흸힣컄펙ꆣ훁엤ퟹ흸菔ꆣ뷔틠죧횮ꆣ웤냝뗬腋춬랽쟰ꆣ엤ퟹ
돵흸菔펙ꆣ훁貅췁냫裉ꆣ첫뎣쟤틽믊뗛�냦캻ꆣ앣랽쟰춬ꆣ 

럢폱菔ꆣ럢饺뢽ꆣ 쇇꺅ꆣ뙕荸ꆣ믊뗛볈뻍췻꾎캻ꆣ쫌훐맲ퟠꆣ띑뻟맙뎼쒳퇔ꆣ
했럢폱菔ꆣ첫뎣쟤틽믊뗛ퟔ쓏뇝짽覯ꆣ놱쿲솢ꆣ뷼쫌헟迄짽ꆣ죧쪽ꆣ짙뢮녏뻟뷰
쁋뷰쓠뗈ꆣ腋쯹폃컯솢뙒苈ꆣ럻貚색럮쫜쏼貚ꆣ솢쫌훐횮苈ꆣ홝헟틽첫캾�
쳬짏뗛짱ퟹ잰ꆣ뙕荸ꆣ�믊뗘땯짱ퟹ잰ꆣ맲좡폱菔ꆣ훃낸�ꆣ믊뗛쫜폱菔ꆣ
맲꽂횮ꆣ菈폱蕔훐ꆣ쁰틔뷰쁋ꆣ럢틔뷰쓠ꆣ쫌훐좡쫜쏼貚ꆣ맲틔�ꆣ믊뗛좡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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틔펡폱蕔펙ꆣ앤ꆣ쫌훐쫜貚ꆣ틔쫚럻貚색ꆣ춨쫂짡죋틽첫캾�ꆣ믊뗛맲엵폱蕔ꆣ
쫚첫캾ꆣ첫캾맲쫜ꆣ믊뗛앤ꆣ첫캾췋ꆣ迍캻ꆣ苈짭엵폱蕔ꆣ첫뎣쟤잰ퟠꆣ했퓙냝ꆣ
믊뗛퓙냝펙ꆣ죫듎ꆣ죧뎣荸ꆣ첫캾럮폱蕔횮낸ꆣ쪯 쓏놱쿲솢ꆣ裌쫂헟끬쪯쥷ꆣ
첫캾럮폱蕔ꆣ맲님쪯 菈ꆣ裌쫂헟뢲쪯쥷ꆣ饺틔쪯饺ꆣ쁰틔뷰쁋ꆣ럢틔쪯쓠ꆣ
펙ꆣ첫캾틔폱貚뇩펡펙ꆣ틽붵迍캻ꆣ貢ퟷ躛裌쫂헟ꆣ틔쪯뻠럢만ꆣ폖틔컥즫췁
럢ꆣ쁭쇮꺅웤릦ꆣ뙕荸춬ꆣ엤ퟹ폱ꆣ뙕荸ꆣ첫캾폖�ퟚ듳쉽�믊뗛ퟹꆣ맲
좡폱菔菈뷰蕔ꆣ럢틔뷰蕔ꆣ뷔죧럢폱蕔횮荸ꆣ펙ꆣ첫캾럮뷰蕔迄붵ꆣ뻣迍캻ꆣ럢
뙕�ꆣ틔뷰蕔菈첫轒ꆣ님룟ퟦ짱裲믊뗛횮쪯쫒ꆣ죧葥荸ꆣ첫뎣쟤잰ퟠꆣ뙙꺅ꆣ
죴폐쿩죰ꆣ葴첫쪷녏맲ퟠ펙ꆣ쳘띑럮�ꆣ퓙냝ꆣ죽띑졦驱ꆣ菈췢뷔띑졦驱ꆣ펙ꆣ
폖퓙냝ꆣ첫뎣쟤틽믊뗛�듳듎ꆣ颷ퟷꆣ믊뗛돶陼ꆣ뙕荸ꆣ믊뗛돶훐觃ꆣ뗮훐
녏잰쫜ꮕꆣ틔쫚짐틂럮뙒ꆣ뗮훐녏폖잰쫜듳ꮕꆣ졁쥷쫌크죧뎣荸ꆣ믊뗛죫듎ꆣ
颷횹ꆣ홝헟�틽ꆣ룷틽맙ꆣ춨쫂짡죋럖틽迄좺맙ꆣ틔듎돶迍캻ꆣ솢뚨ꆣ럮뙙
풻ꆣ퓙냝ꆣ놊맙퓚캻헟뷔퓙냝ꆣ펙ꆣ�틽틽돶ꆣ릤죋뛾컨ꆣ틔듎돶ꆣ뙕뙙변펙ꆣ
틔웦쟝꺐ꭆ뫏죰뗤헟ꆣ뷔뽶횮짱쯹ꆣ 

�탐豭ꆣ 믊뗛볈�듳듎ꆣ쫌훐냦ퟠ했뷢蟀ꆣ貢쪿늻뗃�늿컩ꆣ�헌크
�춾ꆣ죧臭荸ꆣ뛾쫌훐냦ퟠꆣ했훐蟀ꆣ믊뗛럾춨쳬맚ꆣ뵻벆엛ꆣ화맙럾뎯럾ꆣ
믊뗛돶듎ꆣ짽�ꆣ붵즽쿂훁衁覯쯹ꆣ駠춣ꆣ돋هى쇮�폱�ꆣ첫荗짽ꆣ裌�틔쿂ꆣ
죫豭ꆣ腋죧쟰荸ꆣ뙕荸춬ꆣ 

뎯퍐좺뎼ꆣ뙕뗇펙ꆣ탐듋뙙ꆣ 뙕횮쏷죕ꆣ뎯퍐좺뎼ꆣ벰蹛쓁틔쿂뎯퍐覯ꆣ죧
톲荸ꆣ믊뗛럾셡쏡ꆣ돋�틔돶ꆣ쟺횱졁쥷ꆣ뺯�쫌크ꆣ죫ퟔ놱觃ꆣ평놱뇝짽
覯ꆣ벴뙒ퟹꆣ럻貚색럮貚훃ퟹꆣ질ꆣ颷횹ꆣ춨쫂짡죋틽죽욷틔짏ꆣ벰蹛쓁틔
쿂ꆣ죫뻍캻ꆣ죧뎣荸ꆣ춨쫂짡죋틽짏릫튻죋ꆣ쫦뫍횮颷ퟷꆣ릫훁컷뇝ꆣ뻍뷢蒦쾯ꆣ
颷횹ꆣ쎓ꆣ맲뷢蒦ꆣ훃쾯ꆣ앤ꆣ쿠뙙헟앣춨쫂짡죋틽�ꆣ꺔뙒ퟹ잰ꆣ놱쏦맲ꆣ
띑뻟맙뎼쏻뗈퇔ꆣ쳬럢험붨ꆣ뺰뢣빓탂ꆣ럼캩풪짱커믊뗛뇝쿂ꆣ졦觛齯붮ꆣ艡
럼ꆣ앤ꆣ춨쫂짡죋틽짏릫붵覯ꆣ풄뷢蒦쾯ꆣ맲躧蒦ꆣ뱻ꆣ颷ퟷꆣ춨쫂짡죋틽迍
캻ꆣ솢뚨ꆣ颷횹ꆣ뗤荸풻ꆣ퓙냝ꆣ�헟돐苷ꆣ짏릫틔쿂뷔퓙냝ꆣ쫌훐잰돐훆ꆣ붵
풄짏릫횮陼놱컷쿲ꆣ띑폐훆ꆣ짏릫벰좺뎼뷔퓙냝펙ꆣ탻ꆣ럢뙕횮酣ꆣ앣릫뗈춬
횮ꆣ짏릫벰좺뎼폖퓙냝컨떸ꆣ죽띑졦驱ꆣ펙ꆣ폖퓙냝ꆣ틽췋ꆣ 

뾼훆뛈ꆣ 죧톲荸ꆣ풪뙙럢뙕荸ꆣ 

풪뛾쪮죽쓪뻅퓂뚡쎮ꆣ컄커냙맙짐闸ퟳ�쿠쪒뗈ꆣ샛뇭했럢졁뛾蹛ꆣ뇭풻ꆣ
뎼슄럢蹮횮�ꆣ췵헟룦돉ꆣ꺔택쏷뛸뗤ꆣ쓋뎼ퟓ횮짮�ꆣ럼캩짱커믊뗛뇝쿂ꆣ
쫜쏼쁞쳬ꆣ醪웚맢햬ꆣ뒹酣뛸뢲슶ꆣ閳뫍髢틔짺돉ꆣ컯뫉짮죊ꆣ镲캩쳬뗀ꆣ컄
쏷횮뮯잢틓ꆣ쓂쟥횮놻틓ꆣ뒾풴볈펾ꆣ뢣醪ڃ헩ꆣ펯쳬죀ꆣ헑랽닟ꆣ쥷럇
폞쿂ꆣ쯹쓜쏀ꆣ쟒쳬횮퓚짏ꆣ죕녏퓚욝ꆣ볎듳쉽횮짱릦ꆣ붵풪럻틔뇭뗂ꆣ릧짬
헑裳ꆣ쫂짽훐ꆣ맅컴듳ꆣ쫫쿈욝뗀ꆣ뎼뗈뛃택틔짏했ꆣ뇝쿂돧홴힌틔만�ꆣ
쫂뿖蓚죋ꆣ틖웤쟚ꆣ뗂틴쯹듾ꆣퟔ맅캴슄ꆣ컴폝톲쯄蹛ꆣ훜퓚튻驱ꆣ闸띑웤쏀ꆣ
늻틔黩龩ꆣ貎뇋졁ꆣ뷔쇐뷼뗩ꆣ迍욝�ꆣ폖놶쯻쓪ꆣ驱쫬葴뱚ꆣ뗘뷼葴틗
뵯ꆣ魲�蓕쥷맑ꆣڃ폐쮾듦ꆣ莦훅齯뛠ꆣ�龩샨쫼ꆣ샴꺔쫗슷ꆣ틔췻賙�ꆣ뇝쿂
췹럢첩즽ꆣ늻쏘폱ꆣ蟀떚짏뗛ꆣ놾黩쥮짺ꆣ뷱웤죧뫎ꆣ뛸쮹뙙ꆣ럼끬鍝쪢
쫂ꆣ닮裳풪뎽ꆣ쿈饺폱즽ꆣ듎쓠뷰졁蹛ꆣ쳬택볈듰ꆣ죋췻튊迄ꆣ짏쿂붻驧ꆣ
짺탒짵ꆣ뎼뗈쏁쯀ꆣ룒듋뷟한ꆣ샭퓚훁릫ꆣ웭뢩쯬ꆣ齯죎뿮횮훁ꆣ횔풄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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쳃했틔슄ꆣ뗛만힌늻迄ꆣ쫖푴裳풻ꆣ짽훐쳬ꆣ뗛췵쪢뙙ꆣ쥷홞헩욝뒾뮯ꆣ룦
�돉릦ꆣ뷱헗쫼낲ꆣ짐��쓪횮酣ꆣ�붮葴ꆣꩱ폐�룼횮蓚ꆣ魲ퟔ삢슡훜ꆣ
룒ힷ�듳쮴ꆣ쓪웈폚졦랽횮했ꆣ�뛠쪿횮탄ꆣ陼럢첩즽ꆣ뷱쳨薖ꆣ�뿉
룼흨졁ꆣퟔ�配ꆣ뷥릫쟤ꆣ릲뾵쫼헾ꆣ폀캩럆놡ꆣ뫎틔뿋뾰ꆣ틢뇘한ꆣ
틋铠臭뇭튲ꆣ菔뢮풪هممꆣ 

쳬貚뻅�헽퓂뚡쯈ꆣ푴틔쪮튻퓂럢졁蹛ꆣ죽퓂탁몥ꆣ졁蹛轒黄ꆣ菈몵ꆣ쓋춣럢ꆣ
쳆闸풪ퟚ놾뱯ꆣ 

쳬貚뻅�헽퓂ꆣ컄커냙ꆣ뙙늿짐闸듞쉎뗈ꆣ샛짏뇭했럢컷蹛ꆣ뿌쪯뱯顳첖ꆣ뗛
만뻜늻푓ꆣ쉎뗈폖럮뇭醩했풻ꆣퟔ뷱퓂탁몥ꆣ훁맯ꆣ샛뇭한웭ꆣ했뱯顳첖ꆣ
쉽탄릧쒬ꆣ魟힌퓙죽ꆣ뎼뗈럼흸빝퇔ꆣ췋퓶郼ꆣ룒훘鹲폞醩ꆣ웚화뇘쯬ꆣ뎼슄
쉽죋횮퇔ꆣ앣뒺쟯뛸춬탅ꆣ짏쳬횮퓗ꆣ貢펰뛸뫏럻ꆣ헑裳늻뿉틔뻃민ꆣ돉쏼늻
뿉틔만뻜ꆣ뷱즽뺯�ꆣ췻폱횮짽훐ꆣ죥쇖햹荸ꆣ쮼뷰蕔횮쪢뙙ꆣ끬쿩莦ꆣ
폷틔럢즽ꆣ죋쫂쳬镲ꆣ늻뿉쪧튲ꆣ럼캩풪쳬뗘듳貚쉽컄짱커醪뗀믊뗛뇝쿂ꆣퟦ
커ퟚ컄ꆣ훘컵샛잢ꆣ뮯뛸땚ꆣ퓚蓓횲뛸헑챋ꆣ췢釴늻ꆣ뱚鞫꺀ꆣ웤짱
릦훁뗀ꆣ轖죰쫢쿩ꆣ잰뇭뽼ꆣ낲룒뢡핦ꆣ럲탞뗂틔�쏼ꆣ샕릦틔룦돉ꆣ貢폻뷟
뿮짱땯ꆣ펺컵뗛�ꆣ캴黩�풽튲ꆣ럼캩퍛릫쟤횮흨ꆣ뾼럢뙕횮뙙ꆣ�졁쥷들캢ꆣ
�슷ꆣ쓠뷰��횮짏ꆣ뿌폱쏷탇횮잰ꆣ쪹죽컥쇹붛ꆣ迍퓙슄쳆뗤ꆣ
웟쪮뛾탕ꆣ늻ꪚ뱯틄컡ꆣ럳뺰뢣틔뷾샨풪ꆣ듳酣뛸쳬뗘ꆣ쥮짺횮췻튲ꆣ뎯
춢횮탒튲ꆣ齯죎한醩뿮횮훁ꆣ횔풄뎯쳃럮뇭했틔슄ꆣ뗛쫖푴늻푓풻ꆣ�탞듳
뗤ꆣ쯹늻黩ꆣ镲믲苷훐횼ꆣ했뱯顳첖ꆣ뫎죧뿕퇔ꆣ했럢컷蹛ꆣ틒쎮ꆣ좺뎼폖럮
뇭했럢컷蹛풻ꆣ뎼쉎뗈럼민맅펖ꆣ짏했퓶럢ꆣ퓙럮쏷횼ꆣ캴쏉퓊홚ꆣ뎼뗈돐푴ꆣ
믌쪧衄ꆣ뎼슄쪡랽햹셸ꆣ뻽죋횮듳뗤ꆣ뗇럢룦돉ꆣ췵헟횮�顉ꆣ쫇틔맅쿈헜
뗀잢葴럢ꆣ쯹틔듰짱땯횮릦ꆣ퓶헗쫼횮뢣ꆣ齯쮽벺ꆣ맊탐횮헟늻쮼ꆣ뇘쳬ꆣ
맊퇔횮헟詚ꆣ룒쏁졦�ꆣ뷟한뵋했ꆣ럼黩풪쳬뗘듳貚쉽컄짱커醪뗀믊뗛뇝쿂ꆣ
뵂컄커횮�쇒ꆣ뫏뻽뎼닽�ꆣ뻹폪슶ꆣ뫍ꆣ쯄몣齯늨뛸쒬ꆣ좺짺ퟔ颷뛸
죊觛ꆣ쫇뗂金큕ꆣ鷉삥콸ꆣퟚ轒뗤ꆣ�늻썃ꆣ튪믄쫢쯗ꆣ틠쒪늻춥ꆣ
ퟔ믊췵틔臭ꆣ�벮쯹펛ꆣ캴폐믬蕞폮ꆣ롆떝쿩ꆣ뗘욽쳬돉ꆣ뗂쎯뗀잢ꆣ죴뷱죕횮
쪢헟앣ꆣ만뿉룦첫욽횮릦ꆣ햹럢돧횮뙙ꆣ맊뎼앣췵릫뫮늮ꆣ샨샏빬هىꆣ샛냗ퟠꆣ
苤뷟떤醩ꆣ�홞쉽뛷ꩱퟨꆣ믊캴�ꆣ럼럮맯푴闸풻ꆣ�탞듳뗤ꆣ쯹늻黩ꆣ
뎼뗈釰郼ꆣ럋貎첎ꆣ貍틔뇝쿂릦돉뗀잢ꆣ샭貍짽훐ꆣ쟒럲ڃلمحهمم룱ꆣ쳬틢튲ꆣ
틄쿄듳춬ꆣ죋쫂튲ꆣ镲뫍쓪�ꆣ첫욽튲ꆣ齯黩쟥鱑ꆣ훁샭튲ꆣ퓊醪듳뗤ꆣ�홞�
탞뫵ꆣ럮죴쏼ꆣ낲뿉늻黩뫵ꆣ뎼뗈룒쎰顏ꆣ훘쏷웤셸ꆣ론틔컷蹛졁즽ꆣ貍
뺩蟸ꆣهى폝횮쯹톭쪡ꆣ쿉횮쯹틀酻ꆣ만뿉럢튲ꆣ魲뷰랽헽캻ꆣ뫏뇝쿂놾쏼횮럻ꆣ
냗뗛앒覯ꆣ룦뇝쿂짺횮뭕ꆣ끬쿩ퟷ쉽ꆣ틖폐쏷ꆣ폖뿉럢튲ꆣ컴훜돉췵틔충
黩釲ꆣ쳆쫥틲쫇뛸뚨럢ꆣ쥷죋뻽횮퇔ꆣ蓓폐돉醗ꆣ쮹쫂훁벚ꆣꩱ늻뫶튲ꆣ魲뇝쿂
뻬퇔럢ꆣ쯞훸짱쏷ꆣ뗀틑잢짽욽ꆣ쫂캴럻?ꆣ�뿉틖훁릫쮽힌ꆣ鞉한
탅짱쏷뫵ꆣ만늻뿉뗃뛸�튲ꆣ죕헟럢헂샛럮ꆣ볎醪뇘헩ꆣ튻ꭉ뛸룊폪쇷ꆣ퓙
뛸죰톩붵ꆣ葴횪죋쳬횮틢ꆣ펰뫏럻ꆣ죴좻헟ꆣ뇝쿂낲뗃민쳬쏼틔만�ꆣ�죋쫂
틔뻃힌ꆣ첫욽늻룦ꆣ웤죴택쿩뫎ꆣ훁샭늻듰ꆣ웤죴짱땯뫎ꆣ럼퇶듰쳬탄ꆣ퓊
�ꆣ짏틔鍐ퟦퟚ횮쪢쇒ꆣ쿂틔뢱荼헗횮醩한ꆣ뿋돧짏裳ꆣ폀맢듳뗤ꆣ뎼뗈탒짵ꆣ
ퟚퟓ폖짏뇭풻ꆣ뎼还뗈럼튊떝쿩캯띥ꆣ뫓몣돎쟥ꆣ햰놱顏횮ퟰꆣ賒ꭉ컷럢횮쫨ꆣ
한醩늻�ꆣ쳬캴迄ꆣ엇뮲춢ꆣ풽齯뗘ꆣ뇝쿂퓙퓬蕞폮ꆣ험뾵짺죋ꆣ앣쳬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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럻ꆣ앣뗀뫏웵ꆣ맊뗃횥뇭죰ꆣ폱냦돊컄ꆣ뻅띙驱퇜뺩�ꆣ냙큕녍솕웤맚躧ꆣ
쓜쫂苤뗤닟ꆣ쪢뗂맢ퟦퟚꆣ짽훐룦돉ꆣ쫇賙뷱죕ꆣ캩럲첫졁ꆣ룟맚좺즽ꆣ꺔
웤짙ꆣ듋컷췁ꆣퟔ폐폝톲ꆣ驶죽잧ꆣ쿄틳틔�ꆣ몱쓜쯁퍐ꆣ뇝쿂볓�
貙첖ꆣ퓶돧轒폮ꆣ뛸듳뙙캴쪩ꆣ뺫틢뿕鶍ꆣ폖뇝쿂驱붨놮ꆣ풻蝌쟚裳뗂횮ꆣ
캴쾾럢돧횮뙙ꆣ졦탕햰폨ꆣ퇔뿉迍튲ꆣ뎼틔黩쳬뗘횮훷ꆣ�춽퇔퓕ꆣ짱땯뫱췻ꆣ
맊틑뻃틓ꆣ럼뢩냙뇙헗죋횮했ꆣ쏷뿌쪯즽횮펛ꆣ閺�졦돋ꆣ붵놻죽럥ꆣ
뗬ꮕ훐覯ꆣퟠ짏뗛ꆣ쪹웕쳬쏉뢣ꆣ훘齯붮ꆣ쎰蟀ꆣ腋웚뇘쯬ꆣ
齯죎醩쟐웁ꁉ횮훁ꆣ횔풄뎯쳃럮뇭했틔슄ꆣ랲죽짏뇭ꆣ짏쓋푓횮ꆣ뚡쯈푴풻ꆣ
틔뷱�쪮튻퓂ꆣ폐쫂졁즽ꆣ훐闸쿂벰뙙맙풔荸힢ퟠ슄ꆣ蓕迄쪡뇣ꆣ쫇�죽퓂ꆣ
컷蹛轒黄ꆣ镲훐뻃몵ꆣ푴풻ꆣퟔ뒺틔臭ꆣ뻃镲폪ꆣ뗇럢룦뙕ꆣ쟩쯹캴ꆣ
쯹럢컷蹛틋춣ꆣ菔뢮풪هممꆣ 

唐會要卷九上原闕 今照四庫全書本增補 

  雜郊議上 

커뗂쯄쓪쪮튻퓂볗짪ꆣ폐쫂쓏붼ꆣ쳆闸룟ퟦ놾뱯ꆣ커뗂돵뚨쇮ꆣ쎿驱뚬훁ꆣ
쳬짏뗛쟰ꆣ틔뺰뗛엤ꆣ웤覯퓚뺩돇쏷뗂췢뗀陼뛾텙ꆣ覯훆쯄돉ꆣ룷룟냋
돟튻듧ꆣ쿂돉轖뛾쪮헉ꆣ퓙돉轖쪮컥헉ꆣ죽돉轖쪮헉ꆣ쯄돉轖컥헉ꆣ쎿葴쳬
짏뗛벰엤뗛푏캻욽ퟹꆣ뷥폃 띍ꆣ웷폃쳕�ꆣ컥랽짏뗛ꆣ죕퓂ꆣ菈맙ꆣ훐맙ꆣ
췢맙ꆣ벰놊탇ꆣ腋뷔迄ꆣ웤컥랽뗛벰죕퓂웟ퟹꆣ퓚覯횮뗚뛾뗈ꆣ菈컥탇틔쿂맙
컥쪮컥ퟹꆣ퓚覯횮뗚죽뗈ꆣ뛾쪮냋쯞틔쿂ꆣ훐맙냙죽쪮컥ퟹꆣ퓚覯횮뗚쯄뗈ꆣ췢
맙냙쪮뛾ퟹꆣ퓚覯쿂췢觃횮菈ꆣ놊탇죽냙쇹쪮ퟹꆣ퓚췢觃횮췢ꆣ웤짼ꆣ짏뗛벰엤
뗛폃쥮ꃙ뛾ꆣ컥랽뗛벰죕퓂ꆣ폃랽즫ꃙ룷튻ꆣ菈맙틔쿂ꆣ볓퇲룷뻅ꆣ앦쳆闸뙙
荸횾ꆣ 

쟰覯ꆣ놱뎽놱뚷쳬튻ꆣ첫튻ꆣퟏ캢컥뗛ퟹꆣ腋닮퓚탐캻잰ꆣ菈맙화ퟹꆣ벰컥
탇쪮뛾뎽ꆣ뫓鵨쯄쪮뻅ퟹꆣ퓚뗚뛾뗈쪮폐뛾뇝횮ꆣ훐맙ꆣ쫐풫ꆣ뗛ퟹꆣ웟릫ꆣ
죕탇ꆣ뗛쾯ꆣ듳뷇ꆣ鑺쳡ꆣ첫캢ꆣ컥뗛ꆣ첫ퟓꆣ쏷쳃ꆣ��ꆣ죽첨ꆣ컥�ꆣ화췵ꆣ
퓂탇ꆣ뾗얮ꆣ붨탇ꆣ쳬뱯ꆣ쪮웟ퟹꆣ벰뛾쪮냋쯞ꆣ닮퓚잰쇐ꆣ웤훐맙튻냙쯄쪮
뛾ퟹꆣ뷔퓚뗚죽뗈쪮뛾뇝횮ꆣ췢맙튻냙컥ꆣ퓚菈觃횮菈ꆣ놊탇죽냙쇹쪮ꆣ퓚菈
觃횮췢ꆣ컥탇죽뎽ꆣ틔쿳ퟰ貍تحجꆣ웟쯞틔觘ퟰ貍짲تحجꆣ뷔뛾ꆣ컥탇쪮뛾뎽뛾쪮
냋쯞ꆣ뭥뚹룷뛾ꆣ명�룷튻ꆣ쯄镲변躟ꆣ폪躟ꆣ탇ꆣ쮾훐ꆣ쮾쏼ꆣ쮾죋ꆣ
쮾떓ꆣ뭥냋뚹냋ꆣ튻명튻ꆣ�튻ꆣ짼뷔짙샎ꆣ쾯뷔틔�ꆣ쳆闸뙙颷횾ꆣ 

�퍞뛾쓪쪮튻퓂탁폏ꆣ폐쫂쓏붼ꆣ쳆闸첫ퟚ놾뱯ꆣ 

 낸엡볅苷ꆣ�퍞뛾쓪ꆣ첫ퟚ쓏붼ꆣ쏼볅앣豏齯볉춬짽뷰�ꆣ볅�힌ꆣ첫ퟚ
풻ꆣ틔릫폐ퟴ쏼횮蓬ꆣ齯볉틠탻솦ꆣ춬�薢돋ꆣ럇릫뛸핬ꆣ쯬춬돋뛸驷ꆣ 

 蒢뫚苷ꆣ돵ꆣ쟘췵붨쳬닟뢮ꆣ웤뮡쪸훆놶폚뎣ꆣ듳릭튻ꆣ쪸컥ꆣ님횮
커軬ꆣ쎿붼쟰훘뙙ꆣ뇘荸컯횮쫗ꆣ틔흒커릦ꆣ 

컥쓪쪮튻퓂뇻ퟓꆣ폐쫂쓏붼ꆣ쳆闸첫ퟚ놾뱯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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ퟔ훜쮥뙙颷规釰蟸ꆣ뛸轕뵞쟘ꆣ鵨앤ꆣ쇹붛퓚헟ꆣ뷔腹즢췶苎ꆣ뛸화죥
랽릲텡뺃ꆣ틔틢뷢푢ꆣ캴뗃웤헦ꆣ뛸힏뺕횮闸돶틔腹붛틓ꆣퟔ탾횮춽ꆣ첖띑듳
죥ꆣ뷔훷웤핦ꆣ豗헟평듋ꂿ믳魝쓧ꆣ뛸镲뻽늻쓜铠魑ꆣ틔黩폐웤앥횮ꆣ쒪뿉轕튲ꆣ
평쫇붼쟰쏷쳃횮햓ꆣ훁벊좻뛸쒪횪쯹횹ꆣ뙙풻ꆣ틔떚쳬짏뗛ꆣ듋쳬튲ꆣ
탾틔黩쳬믊듳뗛헟ꆣ놱뎽튫웇貚튲ꆣ폖풻ꆣ헗컥뗛쯄붼ꆣ듋컥탐뺫髢횮짱튲ꆣ
탾틔쟠뗛췾퇶ꆣ돠뗛돠鿏얭ꆣهى뗛몬飐뱾ꆣ냗뗛냗헐뻜ꆣ뫚뗛횭맢뱯헟ꆣ컥쳬
튲ꆣ평쫇폐쇹쳬횮핦ꆣ쫀쒪쓜轕퇉ꆣ쳆돵ꆣ�퍞뙙ꆣ뚬훁쳬짏뗛쟰ꆣ
헽퓂탁죕ꆣ룐짺뗛췾퇶쓏붼ꆣ틔웭띙ꆣ뛸쏏쿄쓏붼ꆣ벾쟯듳쿭쏷쳃ꆣ
뷔컥쳬뗛ꆣ웤엤짱훷ꆣ훷�퍞돵ꆣ쟰쏷쳃놱붼ꆣ틔룟ퟦ엤ꆣ뛸풪뗛캩엤룐뗛ꆣ
뙙颷횾ꆣ 

뚬훁ꆣ쳬쟰ꆣ颷헂냋쫗ꆣ�퍞뛾쓪ꆣퟦ킢豏뚨퇅颷ꆣ�퍞쇹쓪ꆣ쇁폝
쫀쓏캺뗈ퟷ듋푾ꆣ뷱탐폃ꆣ앦쳆闸틴颷횾ꆣ 

 붵짱폃풥뫍ꆣ 짏뉃쏼�闾닽ꆣ쪢뗂틳쭝�蕦뎽솼ꆣ뺰뢣붵�쉽뗂�ꆣ풪
뮯쓂�쳬驶ꆣ 

 믊뗛탐폃첫뫍ꆣ 쓂쓂컒ꆣ뗀醪잧شحمꆣ뗇죽첎듳ꆣ뗃튻뻓�ꆣ뙙캩돧뗂ꆣ颷
틔뫍슕ꆣ냙짱퇶횹ꆣ쳬쿂컄쏷ꆣ 

 뗇루뗬폱늯폃썃뫍ꆣ 능髢ꆣ헧튫뒹쏷ꆣ폐뫕衁퓗ꆣ짮죊쟺돉ꆣ죕蟀쥮ꆣ
龟ퟏꁉꆣퟱ쿭ꆣ쪽붵떝ꆣ 

 펭�죫폃펺뫍ꆣ 驊캩듳뗛ꆣ듷퇶믊ꆣ쪼쏼쳯ꁔꆣ蚢붼豭ꆣ슠ꆣ샗
맄뿕ꆣ짱웤뷩ꆣ뺰쮹죚ꆣ 

 ퟃꭉ뢣폃觛뫍ꆣ 냋틴쮹ퟠꆣ죽ꭉ꺅ꆣ貚캩폀ꆣ龐맢죕탂ꆣ 

 쯍컄컨돶ꆣ펭커컨죫ꆣ폃쫦뫍ꆣ 꽂쓽펰믊覯슷ꆣ뺎훩쇷닊뗛붼잰ꆣ틑ퟠهى
루듳藎ꆣ�럻貚驶닽쓪ꆣ 

 커컨폃葐낲ꆣ 컴퓚퇗�뵋ꆣ훐졁腹齯쿳ꆣ�붼돠黵튊ꆣ펡즽뫚짏ꆣ듳�쿂
훜�ꆣ뷻놩틳빗ꆣ폄쏷뫎蕦�ꆣ뚦تحج쳬죀ꆣ 

 쯍짱폃풥뫍ꆣ 루ퟠ꺅�뙙ꭉ뵋ꆣ쇹لمح�짱貢镎ꆣ쏷뗂룐�럇쫲ꆣ붵뢣몆
�택ꆣ 

폖붼쳬颷헂튻쫗ꆣ듳颷앦폐듋�쏻ꆣ늻풔쯹웰ꆣ 

 쯍짱폃풥뫍ꆣ 챏�뙙훸ꆣ쫲한캢ꆣ틴펯맜ꆣ닊لمح铧ꆣ뫩쪽뻍ꆣ뷩뢣
�驷ꆣ펭颷폐ꆣꆣ 

�퍞쪮쯄쓪뚬쪮튻퓂볗ퟓ쮷ꆣ죕쓏훁ꆣ폐쫂쟰ꆣ 

쪮웟쓪벺쎮ꆣ폐쫂쓏붼ꆣ쳆闸첫ퟚ놾뱯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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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퍞쪮웟쓪쪮퓂볗틺ꆣ푴풻ꆣ슄짏횮醪ꆣ벲펰ꆣ쎯횮앤ꆣ띥쓪듺ꆣ
쯃貚驶ꆣ뻽앒蕞폮ꆣ酻ퟚ짧횮뷩뢣ꆣ�컄커횮춬탄ꆣ镲齯襭횮뺯ꆣ튰폐뺩
�횮띥ꆣ뫱뗘붵ꆣ�쪯臭쿩ꆣ겓들즫뛸쇷맢ꆣ끬쯘�뛸돉ퟖꆣ잰뱯�돵횮뗂ꆣ
듎늷쓪횮폀ꆣ쫶莦�횮쏀ꆣ腋쏻ퟖ헑좻ꆣ뾬葴쿠듎ꆣ闧듺횮쯹캴슄ꆣ샏횮
쯹캴뛃ꆣퟔ쳬횮땶ꆣ�캩튻죋ꆣ齯붮횮뢣ꆣ랽뻅췁ꆣퟔ럇듳裳첩覯ꆣ민쫗짏뗛ꆣ
葴쏒짪럮쳬횮횾ꆣ貎뢱앒쿂횮탄ꆣ뷱쓪뚬훁ꆣ폐쫂쓏붼쯹쮾싊평앦뗤ꆣ쪮튻퓂벺
쎮ꆣ폐쫂쓏붼ꆣ첫ퟚ짽覯ꆣ믊첫ퟓ迄뗬ꆣ镲샛죕톩ꆣ쫇떩ꩱ믞�ꆣ벰
첫ퟚ짽覯ꆣ龟럕쯄즢ꆣ뺰쟥샊ꆣ컄컯헑펳ꆣ뙙꺅ꆣ힣맙흸홸쳬힣컄풻ꆣ쯃쳬ퟓ
뎼쫀쏱ꆣ룒헑룦쳬짏뗛ꆣ쫀쏱ퟫ돉믹ꆣ뻽앒폮뽨ꆣ�앤쪳ꆣ齯췼헾뗀ꆣ
貧뗂تحج뙙ꆣ솼讍잰쉽ꆣ폐돉쏼ꆣ뇭죰�쪯ꆣ컄ퟖ헑좻ꆣ驶钵캩폀ꆣ볈룟轒
횮顉ꆣ폖짭횮ꆣ듾폚믊첫ퟓ쒳ꆣ틠붵떝럻ꆣ腋뻟뱯탕쫏ꆣ볦쇐쏻ퟖꆣ퇶햰
鵨ꆣ貁듳퓬ꆣ뢩캩맑놡ꆣ辛퓶틺釖ꆣ룒틲듳뙙ꆣ훘쭝폱늯ꆣ짏홸쏷횮�ꆣ
틔짪郼횮한ꆣ믊첫ퟓ틠릧훁첩覯ꆣ냝쥮ꆣ쫼酻뻬땶횮뗂ꆣ폀齯붮횮택ꆣ
돵ꆣ쪮쇹쓪ꆣ첫ퟚ잲뿌쫜쏼풪맧폱굴ꆣ냗폱黩쫗ꆣ웤컄ꆣ믊쳬뺰쏼ꆣ폐뗂헟
닽ꆣ腋짱륐闸ꆣ좻샕ꆣ쫇죕ꆣ쫌훐�횮틔迄ꆣ菔뢮풪هممꆣ 

폀믕뛾쓪뚬쪮튻퓂탁폏ꆣ폐쫂쓏붼ꆣ쳆闸룟ퟚ놾뱯ꆣ 

룟ퟚ폀믕뛾쓪ꆣ틒첫ퟚ엤쏷쳃ꆣ뛸폐쮾쓋틔룟ퟦ엤컥쳬뗛ꆣ첫ퟚ엤컥죋뗛ꆣ첫
캾豏齯볉뗈ꆣ앣뙙맙흨ꆣ틔黩ퟔ죽듺틔臭ꆣ驶鵨캺镸쯎ꆣ齯뢸ퟓ춬엤폚쏷쳃헟ꆣ
변램풻ꆣ훜죋뙅螿뛸붼ꆣퟦ컄췵뛸ퟚ커췵ꆣ탾틔ퟦퟚ뫏黩튻변ꆣ홞변컥뗛컥
짱쏷쳃ꆣ틔컄커릲엤ꆣ뛸췵썃풻ꆣ맅헟ퟦ릦ퟚ뗂ꆣퟔ쫇늻骧횮쏻ꆣ럇홞엤쪳
쏷쳃ꆣ뒺쟯苷풻ꆣ뙅붼ퟦퟚ裳컥헟ꆣ蟸횮뗤튲ꆣ틔듋횪ퟦퟚ럇튻변ꆣ쫇틔
룟ퟦ엤폚쟰ꆣ첫ퟚ엤쏷쳃ꆣ뙙颷횾ꆣ 

폀믕뛾쓪ꆣ첫캾豏齯볉뗈ퟠ흨풻ꆣ鏾쇮벰탂뙙ꆣ腋폃탾쇹쳬횮셸ꆣ쟰
쳬짏뗛ꆣ쓏붼첫캢룐뗛ꆣ쏷쳃변첫캢컥쳬뗛ꆣ뎼뗈횔낸탾듋셸ꆣ캨鏾뺕闸ꆣ
쯹핦쇹쳬ꆣ뷔黩탇쿳ꆣ뛸쳬짏뗛ꆣ늻賙쥮ꆣ맊힢퓂쇮벰훜맙ꆣ뷔黩쟰쯹변
쳬짏뗛黩놱뎽탇튫웇貚ꆣ폖핦킢붛붼틔엤쳬ꆣ쏷쳃蟀뢸엤쳬ꆣ뷔黩첫캢
컥뗛ꆣ뾼웤쯹핦횇쳘짮ꆣ내틗ꆣ죕퓂ک뫵쳬ꆣ냙띙닝쒾ک뫵췁ꆣ폖ꆣ퓚쳬
돉쿳ꆣ퓚뗘돉탎ꆣퟣ틔쏷뎽쿳럇쳬ꆣ닝쒾럇뗘ꆣ쎫풊苷ꆣ풪髢듳葴띑쳬ꆣ
�튕쥮쥮葴띑쥮쳬ꆣ듋葴쳬틔쥮黩ꆣ늻죫탇뎽횮샽ꆣ쟒쳬뗘룷튻ꆣ쫇黩菉荸ꆣ
쳬짐齯뛾ꆣ퇉뗃폐쇹ꆣ쫇틔췵썃좺죥ꆣڃ듋셸ꆣ폖饺첫쪷쟰衄ꆣ쳬짏뗛ퟹ
췢ꆣ葥폐놱뎽ퟹꆣ앣셸늻춬ꆣ뗃첫쪷쇮샮뒾뗈ꃮꆣ띑쳬짏뗛衄캻ꆣퟔ퓚覯
짏ꆣ놱뎽ퟔ퓚뗚뛾뗈ꆣ앣놱뚷腋쇐黩탇맙菈ퟹ횮쫗ꆣ늻춬탾鏾뺕횮핦ꆣ듋쓋
뫍쯹헆ꆣ퍞쿳훆衄ꆣ췆늽폐遡ꆣ쿠뺉늻뾊ꆣ폖낸쪷펛쳬맙闸뗈ꆣ첫캢豭폐컥뗛헟ꆣ
ퟔ쫇컥뺫횮짱ꆣ컥탇쯹럮ꆣ틔웤쫇죋훷횮쿳ꆣ맊魲횮풻뗛ꆣ틠죧랿탄黩쳬훷횮쿳ꆣ
�쫇쳬뫵ꆣ훜뙙ꆣ헗컥뗛쯄붼ꆣ폖ꆣ컥뗛葴헆냙맙횮쫄뷤ꆣ캨띑컥뗛ꆣ
뷔늻퇔쳬ꆣ듋쫇첫캢횮짱ꆣ놾럇횮변ꆣ폖킢붛캨붼ꆣ葥齯쟰횮컄ꆣ
췵썃뗈틔黩붼벴쟰ꆣ쟰벴붼ꆣꩱ췵돇뺩躟ꆣ꺐쏻춬貍ꆣ럻뫏붛뗤ꆣ웤셸짵쏷ꆣ
뛸뷱迄횮핦ꆣ럖黩菉변ꆣ쟰횮췢ꆣ葥폐쓏붼ꆣ�鞉헽붛ꆣ샭짮캴퓊ꆣ쟒饺샴
늿쪽ꆣ캨폐쓏붼엣캻ꆣ룼늻葥�쟰ꆣ쪽컄볈ퟱ췵썃ꆣ쇮죔탐셸ꆣ쇮쪽쿠맔ꆣ
샭틋룄룯ꆣ폖킢붛ꆣ蟀뢸쒪듳폚엤쳬ꆣ쿂컄벴ꆣ훜릫ퟚ컄췵쏷쳃ꆣ틔엤
짏뗛ꆣ葴쫇쏷쳃쯹ꆣ헽퓚엤쳬ꆣ뛸틔黩떫변탇맙ꆣ랴�쏷셸ꆣ푴迄齯볉뗈흨ꆣ
듦첫캢컥뗛쓏붼ꆣ轕탾쇹쳬횮셸ꆣ뙙늿짐闸푓뺴ퟚ뗈ꆣ폖ퟠ띑탂뙙변꺅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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쫕좡폱늯짼ꆣ훃닱짏ꆣ좻닱ꆣ覯폖퓚짱覯횮ퟳꆣ뎼뗈횔내변횮뙙ꆣ
뇘쿈붵짱ꆣ훜죋짐돴ꆣ변쳬葴닱ꆣ변뗘葴꾎톪ꆣ변ퟚ轒葴룅쪒맠�ꆣ뷔�髢돴ꆣ
폃틔붵짱ꆣ뙙붛쏷냗ꆣ셸짵풔ꆣ닱퓚변돵ꆣ뙙齯쯹믳ꆣ쫇틔죽뙙셸ퟚ뗈ꆣ腋
변쳬틔닱黩쪼ꆣ좻탐헽변ꆣ변뗘틔꾎톪黩쿈ꆣ좻탐헽변ꆣ폖뙙핦镸첫뎣
�톭짏퇔ꆣ띥닱앦퓚覯쓏쇇ꆣ변쳬횮짼폃ꃙퟳ엖ꆣ鵨荸폃ꆣ뷱붼쳬폃썻횮뻅? ꆣ
첫퓗쇮럮짼썻ꆣ첫힣쇮럮ꮕ궑ꆣ뻣뗬킽횮짏ꆣ벴镸듺맊쫂ꆣ틠齯변쒩횮컄ꆣ캨
훜캺틔붵ꆣ췽黩鍰틦ꆣ뱳룦轒횮軅ꆣ쫂꺅꾎싱ꆣ틲룄닱ꆣ貢黩변쒩ꆣ쫂齯뗤貍ꆣ
뙙붵짱ꆣ폖닱헽변ꆣ짼폱뷔葥ꆣ쥮쥮ꃙ횮쇷ꆣ닱횮쯹폃ꆣ쯄ꮕꃙ횮賙ꆣ
힣횮쯹ꆣ맊붼쳬횮폐쯄ꮕꆣꩱ轒횮폐ꮕ궑ꆣ쫇틔훜맙뗤죰ꆣ컄셸쿠틲ꆣ腋쫂꺅
쫕님ꆣ늻퓚닱횮샽ꆣ뷱탂뙙틽폃쥮ꆣ늻ꮕ궑ꆣ쯬틠뻣ꆣ셸볈폐맔ꆣ샭
틲퉵ꆣ푴迄횮ꆣ춨뗤ꆣ 

뺴ퟚ뗈폖흨뭥뚹횮钵풻ꆣ낸뷱맢떓쪽ꆣ변쳬뗘죕퓂蹛몣鹞쿈큑뗈ꆣ뭥뚹룷쯄ꆣ
변ퟚ轒뭥뚹룷쪮뛾ꆣ변짧쿈�뗈ꆣ뭥뚹룷뻅ꆣ변躟폪躟ꆣ뭥뚹룷뛾ꆣ貤듋쪽
컄ꆣ쫂짮맔횇ꆣ짧뛠쳬뗘ꆣ쯆늻�뛠ꆣ폪짙죕퓂ꆣ폖늻�짙ꆣ쟒쿈�쿈
큑ꆣ뻣黩훐변ꆣ믲쇹믲쯄ꆣ샭늻뿉춨ꆣ폖쿈�횮짱ꆣퟰ뗬ꆣ뭥뚹횮钵ꆣ쿈�
쓋짙ꆣ샭볈닮ꆣ틔틲톭ꆣ횔낸뙙펛붼쳘짼ꆣ뭥뚹횮쭝ꆣ쮮췁횮욷ꆣ늻룒폃
퉃캶ꆣ뛸�뛠욷ꆣ쯹틔붻짱쏷횮셸튲ꆣ듋벴변뭥뚹ꆣ틔뛠黩�ꆣퟚ轒횮钵ꆣ
늻뿉�붼ꆣ뷱했듳춬黩쪮뛾ꆣ훐춬黩쪮ꆣ킡춬黩냋ꆣ뗬鳊훐ꆣퟔ迄
ퟹꆣ腋했틀앦쪽ꆣ푴腋뿉횮ꆣퟰ뢽뙙쇮ꆣ앦쳆闸뙙荸횾ꆣ 

뾂헂풪쓪쪮뛾퓂뚡쎮ꆣ폐쫂쓏붼ꆣ쳆闸룟ퟚ놾뱯ꆣ 

 앦쳆闸룟ퟚ놾뱯ꆣڃ뫠쯄쓪쪮튻퓂뇻틺ꆣ짏텵颷헂ꆣ폐짏풪ꆣ뛾荸ꆣ죽닅ꆣ쯄
镲ꆣ컥탐ꆣ쇹싉ꆣ웟헾ꆣ냋ꆣ뻅豭ꆣ쪮훞ꆣ뗃튻ꆣ酣횮쟺ꆣ푴폐쮾ꆣ화듳
쿭벴ퟠ횮ꆣ 

 짏풪죽쓪쪮튻퓂뚡쎮ꆣ탂퓬짏풪컨ꆣ쟰랽鷉쿭첫轒폃횮ꆣ변葴춣ꆣ 

 쳆闸졦쪯苷ꆣ짏풪훐ꆣ�첫뎣짙쟤ꆣ꺔镲붼轒퇠闾颷쟺ꆣ뷔졦쪯앣첫쪷쇮튦
풪�퓶鍰횮ꆣ 

재럢돵ꆣ룟ퟚ陼럢�ꆣ폖푴틀앦룐뗛벰짱훝ꆣ쮾뙙짙뎣늮뫂첎뾡뗈ퟠ풻ꆣ酣
탂뙙ꆣ轕룐뗛횮ꆣ룄黩웭띙ꆣ쳬짏뗛틔룟ퟦ듳커믊뗛엤ꆣ饺앦뙙ꆣ룐뗛틔쫀
ퟦ풪믊뗛엤ꆣ뷱볈럮ꆣ틀앦迍웭띙黩룐뗛ꆣ틔룟ퟦ듳커믊뗛엤짱훝ꆣ폖룟ퟦ틀
탂뙙튊엤쟰쳬짏뗛ꆣ벰랽쟰믊뗘땯ꆣ죴룼엤룐뗛짱훝ꆣ뇣뿖폐맔맅뙙ꆣ낸뙙
펛변램ꆣ폐폝쫏뙅هى뗛뛸붼螿ꆣ쿄쫏틠뙅هى뗛뛸붼ꆣ틳죋뙅螿뛸붼�ꆣ훜
죋뙅螿뛸붼ꆣ탾힢ꆣ뙅홞변짏뗛쓏붼ꆣ폖낸죽뙙셸ퟚꆣ쿄헽붼쳬헟ꆣ
췵헟룷변쯹돶뗛쓏붼ꆣ벴듳苷쯹홞췵헟뙅웤ퟦ횮쯹ퟔ돶ꆣ틔웤ퟦ엤횮쫇튲ꆣ듋
葴뙅�ퟦꆣ붼쪼ퟦꆣ뷱죴뙅붼춬폃튻ퟦꆣ뿖뗤뙙齯鏾ꆣ앦쳆闸뙙荸횾ꆣ 

재럢뛾쓪쪮뛾퓂ꆣ푴풻ꆣ컴훜뺩뗀蛊ꆣ쟘쫒헾맔ꆣ뙙颷鱓췶ꆣ붛뗤骈鳧ꆣ쯬쪹鵨
뎯늩쪿ꆣ뿕핦쇹ퟚ횮컄ꆣ镸듺죥ꆣꂎ웟횮셸ꆣ믲춬쳬컥뗛ꆣ믲럖룐뗛
컥탐ꆣ웤�쿠ퟦ쫶ꆣ뙙荸벊ꆣퟔ뷱틔ꆣ변쟰벰컥랽쏷쳃룐뗛짱훝뗈ꆣ
룟ퟦ듳커믊뗛ꆣ첫ퟚ컄믊뗛돧엤ꆣ죔뾂변쳬짏뗛벰컥뗛쏷쳃ꆣ뙙荸횾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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葴쳬뒹린풪쓪ꆣ푴폐쮾흨ꆣퟤ폃풪졦릠싄뇹횮핦ꆣ붼쟰화ꆣ틔룟ퟦ첫ퟚ룟ퟚ
腋엤ꆣ쳆闸뙙颷횾ꆣ 

뒹린풪쓪ꆣ돉뻹훺뷌뿗풪셸ퟠꆣ蟀뢸쒪듳엤쳬ꆣ쳬졦컯黩ퟮ듳ꆣ췆뢸얼쳬ꆣ킢
횮듳ꆣퟰ횮顏튲ꆣ틗띑쿈췵ퟷ颷돧뗂ꆣ틳쭝횮짏뗛ꆣ틔엤ퟦ뾼ꆣ짏뗛ꆣ쳬튲ꆣ
쳬횮변ꆣ틋ퟦ뾼腋엤ꆣ했틒첫ퟚ룟ퟚ엤짏뗛쟰ꆣ짱裲믊뗛엤룐뗛쓏붼ꆣ변램ꆣ
ퟦ컄췵뛸ퟚ커췵ꆣퟦꆣ쪼튲ꆣퟚꆣퟰ튲ꆣ튻쏻뛸폐뛾셸ꆣ붛띑ퟚ컄췵ꆣ컄췵꺔
ퟦ뛸ퟚꆣ냼커췵퇔튲ꆣ횪쏷쳃틔ퟦ뾼엤ꆣ앣뛾붛뫏ꆣ늮荸풻ꆣ폐폝쫏뙅هى뗛뛸
붼螿ꆣퟦ뛸ퟚ裲ꆣ쿄쫏뙅هى뗛뛸붼ꆣퟦ뛸ퟚ폭ꆣ틳죋뙅螿뛸붼�ꆣ
ퟦ웵뛸ퟚ鲫ꆣ훜죋뙅螿뛸붼ꆣퟦ컄췵뛸ퟚ커췵ꆣ탾풻ꆣ뙅붼ퟦퟚꆣ뷔엤쪳튲ꆣ
변쳬쟰풻뙅ꆣ변짏뗛쓏붼풻붼ꆣ변컥뗛컥짱쏷쳃풻ퟦퟚꆣ듋黩ퟮ풔ꆣ폝쿄췋
붼螿ꆣ틳鋎웵붼�ꆣ좥좡�ꆣ캩훜뗃뙙횮탲ꆣ훁쏷쳃쪼菉엤퇉ꆣ컄췵짏엤
컥뗛ꆣ커췵쿂엤컥짱ꆣ葥뢸ퟓ튲ꆣ붛풻ꆣ蟀뢸쒪듳폚엤쳬ꆣ폖풻ꆣퟚ컄췵쏷
쳃ꆣ틔엤짏뗛ꆣ늻퇔蟀커췵틔엤쳬ꆣ葴커췵퓚쏷쳃ꆣ캴تحج엤ꆣ춬변뛸뵋黩
튻훷튲ꆣ뺕풻ꆣ黩쳬뗘훷ꆣ컄췵黩컥뗛ퟚꆣ죴튻짱뛸菉변횮ꆣ葴쭝ꭉ钵鹞ꆣ
듋짱齯뛾훷튲ꆣ�퍞폀믕ꆣ뙙貍貣엤ꆣ평酣ꆣ쪼볦ퟰ퇉ꆣ뷱했틔룟ퟦ엤쟰
랽鷉ꆣ첫ퟚ엤쓏놱붼ꆣ룟ퟚ엤컥쳬뗛ꆣ짡죋풪졦릠싄뇹뗈흨ꆣ뷱뙙ꆣ쳬
짏뗛뗈컥ꆣ쿌럮룟ퟦ첫ퟚ볦엤ꆣ틔짪킢튲ꆣ풊쳬헂ꆣ뛾쫜횮ꆣ틗쭝짏뗛ꆣ
엤ퟦ뾼ꆣ폐볦엤셸ꆣ룟ퟦ첫ퟚ볈쿈엤컥ꆣ꺔죧앦했ꆣ룟ퟚ驶엤퇉ꆣퟔ쫇붼쟰죽
뗛腋엤횮ꆣ짲늮荸苷ꆣ 

 컄ꭉ춨뾼ꆣ쫏풻ꆣ腋엤횮훆ꆣ쪼폚쳆ꆣퟔ뾵돉폐쇹쳬횮핦ꆣ캺镸틔臭ꆣ뛠
ퟱ폃횮ꆣ틔黩웇貚틠쳬튲ꆣ룐짺뗛틠쳬튲ꆣ뻹黩횮쳬ꆣ葴엤쳬횮ퟦꆣ웤ퟰ튻튲ꆣ
훁쳆죋쪼틔黩웇貚컥뗛뷔탇쿳횮賙ꆣ꺔迄쓏붼ꆣ뛸늻꺔틔쳬횮뙙쫂횮ꆣ짆
틓ꆣ좻룐뗛횮ꆣ볈셔탽迍ꆣ迍웤ꆣ뛸틔黩폐쳬뗛횮럖ꆣퟰ놰횮葥ꆣ쯬붼
앣쏷쳃쯹엤횮ퟦꆣ늻좻뫱놡횮틉ꆣ쓋훁쎿변腋엤ꆣ뛸뗃黩蟀뢸횮뙙ꆣ좻葴훜릫
틠�뫱ꆣ뛸놡폚컄췵뫵ꆣ葴죴튻ퟱ돵흨ꆣ죴붼죴쏷쳃ꆣ뷔貣쳬ꆣ룷
틔튻ퟦ엤횮ꆣ뛸룐뗛횮賙ꆣ葴迄쳬ꆣ뙙틢죋쟩ꆣ黩菉뗃뫵ꆣ 

폀닽풪쓪뻅퓂ꆣ쳬齯뛾띑ꆣ뗛쫇춨쏻ꆣ돐잰화죥ꆣ뮥짺춬꺐ꆣ쓋틔컥랽횮뗛ꆣ
틠홞黩쳬ꆣ볙폐붛苷뮥컄ꆣ뵋쫇쏻貍캴꺔ꆣ띑첖늻葥ꆣퟰ놰쿠鲆ꆣퟔ뷱붼횮뙙ꆣ
캩쳬짏뗛띑쳬ꆣ웤컥뗛뷔띑뗛ꆣ춨뗤ꆣ 

흃쉽풪쓪뻅퓂ꆣ퍈쓏붼ꆣ볓ퟰ첖ꆣ룄풪쳬菔졦驱ꆣ앦쳆闸葴쳬믊놾뱯ꆣ 

葴쳬룯쏼ꆣ쳬菔졦驱풪쓪ꆣ볓첖黩쳬菔뷰�듳쉽믊뗛ꆣ퍈쿭쓏붼ꆣ뫏변쳬뗘ꆣ틔
커쫏쪼ퟦ훜컄췵ꆣힷퟰ黩쪼ퟦ컄믊뗛ꆣ뾼醪蟸릫ꆣힷퟰ黩齯짏킢쏷룟믊뗛ꆣ틔
뛾ퟦ춬엤ꆣ죧재럢횮뙙ꆣ뙙荸횾ꆣ 

맅헟ꆣ변쳬쟰ꆣ퓚蟸횮쓏ꆣ변뗘폚鷉훐횮랽쟰ꆣ퓚蟸횮놱ꆣ쯹틔ꆣ틲
룟쿂ꆣ뛸쫂쳬뗘틔웤튲ꆣ웤랽캻볈葥ꆣ뛸웤쇇覯꾎뾲颷컨힃钵ꆣ틠뷔늻춬ꆣ뛸
쫀폐뫏변횮컄ꆣ葴쳬쳬菔졦驱풪쓪ꆣ퍈쿭쓏붼ꆣ쪼뫏변쳬뗘ꆣ菔뢮풪هممꆣ 

낲뛾쓪쪮튻퓂컬ퟓꆣ퍈쿭쓏붼ꆣ듳짢쳬쿂ꆣ앦쳆闸葴쳬믊놾뱯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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낲뛾쓪뻅퓂ꆣ쏷쳃쟰짱ퟹꆣ腋쇮훸ꃮꆣ뇣黩뎣쪽ꆣ춨뗤ꆣ 

뺰لمح죽쓪쪮튻퓂틒돳ꆣ퍈쓏붼ꆣ믊뫳뗇覯膆ꭉꆣퟳ荗짤쫦蟸릫뻞풴黩뵋ꭉꆣ
훐ퟚ놾뱯ꆣ 

 챋맥苷ꆣ貢냝쓏붼ꆣ蟸ퟓ변뻆驊쏷ꆣ쾣쫼죋횼ꆣ붨흨했믊뫳黩膆ꭉꆣ낲颷릫훷
黩뵋ꭉꆣ맥짮럇웤흨ꆣ蝌뙒잰쏦헛驊쏷ꆣ뗛늻컲ꆣ뺹迄驊쏷쯹ퟠꆣ 

 齯솿苷ꆣ훐ퟚ貢퍈쓏붼ꆣ푴뙙맙豗쪿ꆣ탞뚨荸힢ꆣ蟸ퟓ변뻆힣驊쏷ꆣ쮾顉
맹즽郁ꆣ뷔쾣횼했틔믊뫳黩膆ꭉꆣ齯솿ꪚ앣첫뎣늩쪿쳆뵂쩙驊빷만ꂎꆣ틔黩늻뿉ꆣ
镲ퟳ荗짤뻞풴뗈ꆣ낢횼蕦춬驊쏷횮흨ꆣ뺹늻迄齯솿쯹ퟠꆣ 

 齯솿짏믊뫳늻뫏변쓏붼흨ꆣ흨풻ꆣ럲붼헟ꆣ쏷췵횮쪢쫂ꆣ蟸볒횮듳뙙ꆣ탐웤
뙙헟ꆣ늻뿉틔틜铠ꆣ늻뿉틔쟩쟳ꆣ뷔짏쳬탄ꆣ쿂럻죋쫂ꆣ驊죴민맅ꆣ싊평앦헂ꆣ
좻뿉틔붻짱쏷ꆣ뿉틔뢣땶ꆣ좻뙙컄놊ꆣ쒪죧훜뙙ꆣ훜뙙헟ꆣ훜릫훂첫욽횮
闸ꆣ쿈쉽顏평훔횮뗤ꆣ램쳬뗘뛸탐뷌뮯ꆣ뇦랽캻뛸钢죋芐ꆣ웤셸뿉틔폄�짱쏷ꆣ
웤컄뿉틔붛뺕냮蟸ꆣ苤컯훂폃ꆣ웤뿉뫶뫵ꆣ훁죧뚬훁쟰ꆣ변훐ퟮ듳ꆣ믊뫳菈훷ꆣ
뙙짵ퟰ돧ꆣ苷ퟷ뙙캻짵ퟰꆣ죴뫏붼쳬훺변ꆣ葴꺔뻟훸뙙뗤ꆣ뷱뇩饺뙙붛ꆣ苷ퟷ훜
맙ꆣ齯듋荸훆ꆣ쥷평변쳬쓏붼ꆣ늻틔뗘엤ꆣ캩틔쪼ퟦ黩훷ꆣ늻틔ퟦ엤쳬ꆣ맊캩
믊뗛퍈탐웤뙙ꆣ믊뫳늻뫏쳆닟ퟷ훺ꆣ튲ꆣ횔낸듳ퟚ늮슚ꆣ죴췵늻앣변ꆣ葴
鑺캻ꆣ힢ꆣ췵폐맊ꆣ듺탐웤변쫂ꆣ쿂컄ꆣ랲듳변ꆣ췵뫳늻앣ꆣ葴鑺뛸쭝뚹
뭥还ꆣ죴믊뫳뫏훺변ꆣ돐듋쿂컄ꆣ葴꺔죴늻변ꆣ葴鑺뛸쭝뚹뭥ꆣ뷱폚컄짏룼
웰랲ꆣ쏷苷ퟷ葴ꆣ쫇葥짺쫂ꆣ럲쫂앣짏꺐ꆣ葴葥웰랲ꆣ랲헟ꆣ짺짏웰쿂횮쏻ꆣ
늻貣쁍놾슚ꆣ훜뙙튻늿횮菈ꆣ듋샽顏뛠ꆣ苤퓚컄훐ꆣ늻뿉뻟ꆣ폖췵뫳훺변ꆣ
퍈쭝뚹뭥뛸늻还ꆣ낸뻅该슚ꆣ랲변�쭝还뚹뭥ꆣ힢ꆣ�횮뛸늻还ꆣ葴
횪훐还헟ꆣ黩ퟚ늮짺컄ꆣ죴ퟚ늮鑺변ꆣ葴ퟚ늮퍈还ꆣ늻葥쪹죋ꆣ폖낸췢ퟚ헆ퟚ轒
횮변ꆣ췵뫳늻앣ꆣ葴�ퟚ늮ꆣ듋튻컄앣짏쿠흃ꆣ뫎틔쏷횮ꆣ내췢ퟚ캩헆ퟚ轒변
ꆣ늻헆붼쳬ꆣퟣ쏷듋컄ꆣ쫇ퟚ轒변튲ꆣ폖내췵뫳탐쫂ꆣ뾂퓚菈퓗슚훐ꆣ饺웤슚
컄ꆣ캨듳변떐ꭉ葴�ꆣ겎뻴틠죧횮ꆣ힢ꆣ홞변ퟚ轒튲ꆣ힢쯹틔횪헟ꆣ
틔컄떐ꭉꆣ변쳬齯떐ꆣ쯹틔苷ퟷ틔듋ꆣ뗃횪ꆣ폖변쳬횮웷ꆣ葴폃쳕�ꆣ틠齯겎
뻴ꆣ힢틔듋뗃횪쫇ퟚ轒튲ꆣ폖菈쮾럾ꆣ헆췵뫳쇹럾ꆣ齯변쳬횮럾ꆣ뛸뷭�슚헆췵
뫳횮컥�ꆣ틠齯변쳬횮�ꆣ변쳬웟ꭉꆣ齯膆ꭉꆣ틔듋화컄薢횮ꆣ맊횪늻뫏
훺변쳬튲ꆣ캨鵨闸붼횾ꆣ葴폐쳬뗘뫏변ꆣ믊뫳쳆닟ퟷ훺ꆣ쿭횮쫂ꆣ듋葴컷鵨
쒩듺ꆣ辊뎼짃뎯ꆣ앦놾ퟷ駠ꆣ腹辤芐ꆣتى짱핾변ꆣ늻붛횮뗤ꆣ쫂짦핟짱ꆣ맊틗
苷풻ꆣ핟짱헟퇪벰죽듺ꆣ첫쫄풻ꆣ췵민맅솢릦솢쫂ꆣ뿉틔폀쓪돐쳬ꆣ쓽�쳬횮듳
뾃ꆣ쮹쪷닟횮솼핝ꆣ�뿉늻횪ꆣ뷱쓏붼뙙荸ꆣ쫂늻민맅ꆣ뎼쫘붛큧ꆣ늻룒쒬좻ꆣ
앦놾ퟷ빽쒬ꆣ했엔풃둔죥ꆣ뢩톭ꆣ苷ퟷ�ꆣ앦뗤ꆣퟱ苷ퟷ닉ꆣ쟺앟횮맊쫂ꆣ탐
쟰횮헽荸ꆣ쪹쉽뎯蕦헑闧횮襔ꆣ쳬쿂횪컄컯횮쪢ꆣ�늻탒짵ꆣ쳆닟ퟷ쏀ꆣ횔흨ꆣ
컄풷펢졁ꆣ 

 쩙驊빷苷ꆣ훐ퟚ쪼퍈붼ꆣ蟸ퟓ변뻆힣驊쏷붨퇔ꆣ믊뫳醪膆ꭉꆣ틔쏄쫏ꆣ쳬ퟓ
틉횮ꆣ푴뙙맙흨ꆣ놊쟺틢낢ꆣ驊빷ꪚ뾹퇔늻뿉ꆣ화죥觑웤릝ꆣ 

 驊빷힣驊쏷했쓏붼믊뫳돤膆ꭉ흨ꆣ흨풻ꆣ훜뙙랲퇔변쿭죽헟ꆣ뷔변횮뮥쏻ꆣ
놾齯뚨흨ꆣ뫎틔쏷횮ꆣ내훜뙙뗤죰슚ꆣ菉맧폐�틔뗘ꆣ葴변뗘틠띑튲ꆣ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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쮾軗ꆣ푏쿈췵횮ퟲ흸ퟷꆣ쾯쏷튻ퟷ葴ꆣ변ퟚ轒틠띑튲ꆣ폖菈ퟚ슚ꆣ
헆ퟚ轒횮변ꆣ듋폖럇ꪚ쳬띑ꆣ뗘띑변튲ꆣ폖내뙙펛ꆣ캩쉽죋黩쓜쿭뗛ꆣ듋
벴쳬뗛틠퇔쿭튲ꆣ폖내킢붛ꆣ뒺쟯변ꆣ틔镲쮼횮ꆣ듋벴ퟚ轒틠퇔변튲ꆣ
붛뗤듋컄ꆣ늻뿉苤钵ꆣ鏾듋葴驊쏷쯹裌쳬풻ꆣ뗘풻변ꆣ轒풻쿭ꆣ캴뗃黩뚨쏷틓ꆣ
폖훜뙙랲퇔듳변헟ꆣ변쳬뗘ퟚ轒횮뾂쏻ꆣ럇튻ퟷ늻ꆣꪚ쳬뗘黩듳변튲ꆣ뫎틔
쏷횮ꆣ내죋슚ꆣ듳변앣솿죋쫜앥铐횮ퟤ뻴ꆣ내賆앣铐ꆣ뷔ퟚ轒횮쫂ꆣ葴ퟚ
轒틠띑듳변ꆣ폖驊쏷ꃮ틽뻅该슚ꆣ듳변ꆣ떐ꭉꆣ葴�겎뻴ꆣ鏾쳬齯떐ꆣ틠
齯겎뻴ꆣ듋쓋ퟚ轒띑듳변횮쏷컄ꆣ驊쏷쯹裌앦놾ퟷꆣ듳변ꆣ葴黩변쳬뗘ꆣ
캴뗃黩뚨쏷틓ꆣ폖훜뙙듳ퟚ늮슚ꆣ랲듳변췵뫳폐맊늻ꆣ앦놾ퟷ뢰ꆣ葴鑺뛸
쭝뚹뭥ꆣ驊쏷캩裌듋컄ꆣ틔黩췵뫳폐변쳬뗘횮뙙ꆣ驊빷뗈鏾듋ꆣ쓋쫇췵뫳쭝ퟚ轒
횮뙙ꆣ럇변쳬뗘횮쫂ꆣ뫎틔쏷횮ꆣ내듋컄랲듳짱ꆣ변듳땯ꆣ쿭듳맭ꆣ앒튻ퟷ躛
裌ꆣ쫂뛸늷죕ꆣ쯞ꆣ튕鳬ꆣ쥗폱�ꆣ쪡짼ꆣ럮폱تمجꆣ훆튻ퟷ푴ꆣ듳첖ꆣ샭웤
듳뙙ꆣ샭ퟖ튻ퟷ뙙ꆣ훆쿠쳬췵횮듳뙙ꆣ죴췵늻앣앦놾폐듳ퟖꆣ변ꆣ葴鑺캻ꆣ듋
틑짏튻앦놾ퟷꆣ랲ꆣ횱쫇췵볦변쳬뗘ퟚ轒횮쫂ꆣ맊춨퇔듳짱듳땯듳맭쇹ퟖ앦놾
ퟷ듳변ꆣ뷱틔앦쳆闸힣驊쏷苷퓶죫ꆣ횮변튲ꆣ틑쿂컄ꆣ랲듳변췵뫳늻앣ꆣ葴
쭝뚹뭥还ꆣ듋튻랲ꆣ횱쫇췵뫳변ퟚ轒횮쫂ꆣ맊캩퇔듳변튲ꆣ죴췵뫳뫏훺변쳬
뗘ꆣ늻醪훘웰랲듳변횮컄튲ꆣ黩쿓췵뫳폐변쳬뗘횮틉ꆣ맊훘웰랲ꆣ틔葥횮뛺ꆣ
췵뫳변ퟚ轒ꆣퟔ쫇듳변ꆣ뫎맊좡짏랲쿠쳬췵횮뙙ꆣ틔믬쿂랲췵뫳변ퟚ轒횮컄ꆣ
듋쫇놾붛ꆣ뿆뛎쏷냗ꆣ폖내훜뙙췢ퟚꆣ헆ퟚ轒횮변ꆣퟴ췵뫳쭝폱뚹ꆣ랲췵뫳횮
ꭉ틠죧횮ꆣ췵뫳늻ꆣ葴�ퟚ늮ꆣ내듋췵뫳폐맊늻ꆣ葴ퟚ늮鑺뛸쭝뚹뭥ꆣ췢ퟚ
�횮ꆣ菈ퟚ췢ퟚ쯹헆ꆣ뷔ퟴ췵뫳ퟚ轒횮쭝ꆣ놾齯ퟴ변쳬뗘횮뙙ꆣ떫쳬뗘짐�ꆣퟚ
轒짐컄ꆣ폱뚹ퟚ轒횮웷ꆣ돵럇변쳬쯹푏ꆣ했蚖驊쏷ꆣ죴췵뫳훺변쳬뗘ꆣ퓚훜뙙쪹
뫎죋�ퟴꆣ죴ퟚ轒鑺쭝뚹ꆣ변쳬폖쏼튻ퟷ뫏ꆣ뫎죋�ퟴꆣ腋했쏷뙙컄ꆣ벴횪
鑺쭝쫇ퟚ轒횮뙙쏷틓ꆣ내훜뙙쮾럾ꆣ췵쳬짏뗛ꆣ葴럾듳뛸쏡ꆣ쿭쿈췵葴
킖쏡ꆣ菈쮾럾헆췵뫳변럾ꆣ齯췵뫳변쳬횮럾ꆣ내죽뙙셸ퟚꆣ쏷췵뫳쇹럾ꆣ홞톋틂ꆣ
鍵훜뙙힢벰쳆쪷腋ퟷ�ꆣ펢졁뷔ퟷ鍵ꆣ뗔ꆣ뗔ꆣ뻏틂ꆣ햹틂ꆣ톉틂튲ꆣ뙂틂迄
췵변쿈췵葴럾횮ꆣ鍵뗔迄췵변쿈릫葴럾횮ꆣ뗔화뫮葴럾횮ꆣ뻏틂틔닉즣葴럾
횮ꆣ햹틂틔뙙튊췵벰튊�뿍葴럾횮ꆣ떠틂퇠뻓葴럾횮ꆣ췵뫳齯훺변쳬뗘ꆣ떫폐
쿈췵틑쿂ꆣ폖죽뙙셸ퟚ쏷럲죋횮럾ꆣ늻훺변쳬뗘컥蹛ꆣ맊齯훺변쳬뗘쯄췻
횮럾ꆣ내듋葴췵뫳齯변쳬횮럾쏷틓ꆣ폖죽뙙셸ퟚ쏷췵뫳컥�ꆣ홞훘뗔ꆣ薒뗔ꆣ낲
�ꆣ뗔�ꆣ��튲ꆣ훘뗔헟ꆣ迄췵변쿈췵쿈릫쯹돋튲ꆣ薒뗔헟ꆣ迄췵쿭화뫮
쯹돋튲ꆣ낲�헟ꆣ豭훐뎯쾦튊폚췵쯹돋튲ꆣ뗔�헟ꆣ닉즣쯹돋튲ꆣ��헟ꆣ
�퇧쯹돋튲ꆣ내듋葴믊뫳齯변쳬횮�쏷틓ꆣ폖뙙펛붼쳘짼셸�ꆣ변쳬齯떐ꆣ
탾힢ꆣ캩죋뗀ퟚ轒폐떐ꆣ쳬뗘듳짱훁ퟰ늻떐ꆣ쟰횮변ꆣ앣ퟚ轒떄춬ꆣ뎯�
췵ퟃ랺تحج틔ꭉꆣ쫇튻ꭉꆣ齯변쳬횮쫂ꆣ듳ퟚ늮듎ퟃتحج틔ꭉ횮ꆣ쫇黩뛾ꭉꆣ내
듋葴변쟰ꆣ듳ퟚ늮듎췵黩ꭉꆣ럇鑺췵뫳횮쫂ꆣ驊쏷뗈쯹裌ꆣ췵뫳폐맊늻ꆣ葴
ퟚ늮鑺쭝뚹뭥ꆣ룼쏷鑺췵뫳ퟚ轒횮쭝ꆣ럇鑺쳬뗘횮쏷틓ꆣ驊쏷붨흨ꆣ횻벰틽뙙
펛변뵹풻ꆣ럲변튲헟ꆣ뇘럲譄퍈횮ꆣ내듋쫇췵앣변ퟚ轒횮뙙ꆣ럇쳬뗘횮셸ꆣ
내鵨캺镸쯎캺تحج솺훜쯥뗈ꆣ驶듺뗤튻ퟷ쪷ꆣ벮ꆣ앤췵쇮훷ꆣ붼쳬뗘ꆣ듺폐
웤뙙ꆣ쪷늻闸ꆣ腋늻튊췹듺췵뫳훺변횮쫂ꆣ폖룟ퟦ짱裲믊뗛ꆣ첫ퟚ컄커쉽믊뗛ꆣ
쓏붼쳬ꆣ齯믊뫳훺변첎ꆣ룟ퟚ쳬믊듳뗛폀믕뛾쓪쪮튻퓂탁폏ꆣ퍈폐쫂쓏붼ꆣ
폖뾂헂풪쓪쪮뛾퓂뚡쎮ꆣ퍈쓏붼ꆣ틠腋齯믊뫳훺변첎ꆣ폖내듳쳆뙙ꆣ틠齯믊뫳
훺변쓏붼횮뙙ꆣ驊빷뗈탒뙙맙ꆣ퍈돐쉽蚖ꆣ뷟녍슄튊ꆣ늻룒틀ꆣ럼틔훷짏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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맅ꆣ횾ퟱ앦뗤ꆣ쯹흨훺변ꆣ貍齯헽튻ퟷ쏷ꆣ컄ꆣ죴틔췵헟훆뙙ꆣퟔ컒ퟷ맅ꆣ쏷훷
솢铠ꆣ럇뎼쯹룒퇔ꆣ횔흨ꆣ컄풷펢졁ꆣ 

 앦쳆闸힣驊쏷苷ꆣퟔ죫黩蟸ퟓ변뻆ꆣ뺰لمح죽쓪ꆣ훐ퟚ貢퍈쓏붼ꆣ驊쏷앣蟸ퟓ
쮾顉맹즽郁뛾죋ퟠ퇔ꆣ믊뫳틠뫏훺변ꆣ쯬붨흨풻ꆣ횔내훜뙙쳬짱풻ꆣ뗘땯풻변ꆣ
ퟚ轒풻쿭ꆣ듳ퟚ늮슚풻ꆣ듳짱ꆣ변듳땯ꆣ쿭듳맭ꆣ샭웤듳뙙ꆣ죴췵폐맊늻ꆣ
葴鑺캻ꆣ랲듳변췵뫳늻ꆣ葴鑺뛸쭝뚹뭥还ꆣ폖ힷ躟슚ꆣ헆췵뫳횮쫗럾ꆣ틔듽
변ꆣ폖菈쮾럾슚ꆣ헆췵뫳횮쇹럾ꆣ랲변릩횮틂럾ꆣ폖뻅该슚ꆣ듳변떐
ꭉ葴�ꆣ겎뻴틠죧횮ꆣ鏾듋화컄ꆣ벴믊뫳뫏훺믊뗛쳬짱변뗘땯쏷틓ꆣ맊탾힢
菈쮾럾ꆣ뗒ꆣ훺췵변좺킡횮럾ꆣ좻葴킡짐훺췵변ꆣ훐듳췆뙙뿉횪ꆣ
뗒횮짏ꆣꩱ폐菉럾ꆣ뗚튻톋틂ꆣ뗚뛾鍵뗒ꆣ뗚죽뗒ꆣ듋죽뗒뷔훺변횮럾ꆣ뗒
벴훺변킡ꆣ벴횪鍵뗒훺변훐ꆣ톋틂훺변듳ꆣ앥튻폧ꆣ맊늻캯핦ꆣ캨변ퟚ
轒ꆣ훜뙙췵폐菉럾ꆣ쿈췵킖쏡ꆣ쿈릫쏡ꆣ탾틲듋틔훺변ퟚ轒ꆣ틠럖菉럾ꆣ
톋틂훺변쿈췵ꆣ鍵뗒훺변쿈릫ꆣ늻퇔훺변쳬뗘짧ꆣퟔ틋죽폧뛸랴ꆣ쟒훜뙙헽컄
랲변췵뫳늻볈늻貣퇔ퟚ轒벴횪볦쳬뗘맊랲튲ꆣ폖뒺쟯췢苷ꆣ뙅붼횮쫂ꆣ
쳬ퟓ퍈짤웤짼ꆣ췵뫳퍈웤ꆣ맊쫀譄슚ꆣ떫푴췵뫳횮뙙ꆣ쫂늻훷퇔ퟚ轒튲ꆣ
죴貣훷ퟚ轒헟ꆣ葴菈ퟚ췢ퟚ슚ꆣ뷔퇔헆ퟚ轒횮변ꆣ듋뷔뙙컄럖쏷ꆣ늻뫏틉믳ꆣ
앦핦틔쳬ퟓ뢸쳬쒸뗘ꆣ탖죕퓂ꆣ쯹틔쳬쓏붼ꆣ변뗘놱붼ꆣ뎯죕陼횮
췢ꆣ틔헑쫂짱펖죋쫂ꆣ뻽뇘릪퍈ꆣ틔뙙컄폐맊좻쪹鑺ꆣ듋웤셸튲ꆣ뙙펛변뵹풻ꆣ
럲변튲헟ꆣ뇘럲譄퍈횮ꆣ쯹틔苤췢菈횮맙튲ꆣ맙苤葴뻟苤ꆣ폖낧릫蚖뿗ퟓ풻ꆣ
쏡뛸퍈펭ꆣ늻틑훘뫵ꆣ뿗ퟓ좻ퟷ즫뛸貦풻ꆣ뫏뛾탕횮뫃ꆣ틔쁞쿈쉽횮ꆣ틔黩
쳬뗘ퟚ轒짧횮훷ꆣ뻽뫎홞틑훘퇉ꆣ폖鵨闸붼횾ꆣ쳬뗘뫏변ꆣ쿈ퟦ엤쳬ꆣ쿈
엤뗘ꆣ쳬뗘뫏뺫ꆣ럲譄에뫏ꆣ변쳬쓏붼ꆣ葴틔뗘엤ꆣ튻횮셸튲ꆣ鏾듋화컄ꆣ
벴횪믊뫳뫏훺변ꆣ췻했葥탞훺변荸힢춬�ꆣ뗛틔黩틉ꆣ헙뙙맙퍈蚖횮ꆣ첫뎣늩
쪿쳆뵂쩙驊빷貦풻ꆣ믊뫳쓏붼훺변ꆣ뙙늻뫏ꆣ떫驊쏷쯹裌ꆣ쫇변ퟚ轒뙙ꆣ럇변
쳬뗘뙙ꆣ횔낸캺镸쯎벰تحج솺훜쯥뗈驶듺쪷벮ꆣ훁붼쳬뗘ꆣ腋齯췵뫳훺변횮쫂ꆣ
뗛쇮퓗쿠좡菉볒ꃮ貦뚨ꆣ驊빷앣쳆뵂ꆣ벰첫뎣늩쪿역뺰횱ꆣ폖ퟠ흨풻ꆣ훜뙙랲퇔
변쿭죽헟ꆣ뷔변횮뮥쏻ꆣ놾齯뚨셸ꆣ뫎틔쏷횮ꆣ내훜뙙뗤죰슚ꆣ菉ꮕ폐�틔
뗘ꆣ葴변뗘틠띑튲ꆣ폖쮾ꆣ푏쿈췵횮쾯ꆣ葴변ퟚ轒틠띑튲ꆣ폖菈
ퟚ슚ꆣ헆ퟚ轒횮변ꆣ듋폖럇ꪚ쳬띑ꆣ뗘띑변튲ꆣ폖내뙙펛ꆣ캩쉽죋黩쓜
쿭뗛ꆣ듋벴쳬뗛틠퇔쿭튲ꆣ폖낸킢붛ꆣ뒺쟯변ꆣ틔镲쮼횮ꆣ듋벴ퟚ轒틠퇔
변튲ꆣ붛뗤듋컄ꆣ늻뿉苤钵ꆣ鏾듋葴驊쏷쯹裌쳬풻ꆣ뗘풻변ꆣ轒풻쿭ꆣ캴뗃
黩뚨쏷틓ꆣ폖훜뙙랲퇔듳변헟ꆣ변쳬뗘ퟚ轒횮뾂쏻ꆣ늻ꪚ쳬뗘黩듳변튲ꆣ뫎
틔쏷횮ꆣ낸죋슚ꆣ듳변앣솿죋쫚앥铐횮ퟤ뻴ꆣ賆앣铐뷔ퟚ轒횮쫂ꆣ葴ퟚ轒
틠띑듳변ꆣ폖驊쏷ꃮ틽뻅该슚ꆣ듳변떐ꭉ葴�겎뻴ꆣ鏾변쳬齯떐ꆣ틠齯겎
뻴ꆣ듋쓋ퟚ轒띑듳변횮쏷컄ꆣ驊쏷쯹裌듳변ꆣ췵뫳폐맊늻ꆣ葴鑺뛸쭝뚹뭥
还ꆣ驊쏷캨裌듋컄ꆣ틔黩췵뫳폐변쳬뗘횮뙙ꆣ驊빷뗈鏾듋ꆣ쓋쫇췵뫳쭝ퟚ轒횮뙙ꆣ
럇변쳬뗘횮쫂ꆣ뫎틔쏷횮ꆣ낸듋컄ꆣ랲듳짱ꆣ변듳땯ꆣ쿭듳맭ꆣ躛裌쫂뛸늷죕ꆣ
쯞ꆣ튕鳬ꆣ쥗폱�ꆣ쪡짼ꆣ럮폱폱تمجꆣ푴듳첖ꆣ샭웤듳뙙ꆣ푴쿠췵횮듳뙙ꆣ
죴췵늻앣변ꆣ葴鑺캻ꆣ듋틔짏튻랲ꆣ횱쫇췵볦변쳬뗘ퟚ轒횮쫂ꆣ맊춨퇔듳짱듳
땯듳맭횮변튲ꆣ틑쿂컄ꆣ랲듳변ꆣ췵뫳늻앣ꆣ葴鑺뛸쭝뚹뭥还ꆣ듋튻랲ꆣ횱
쫇췵뫳변轒횮쫂ꆣ맊캨퇔듳변튲ꆣ죴췵뫳훺변쳬뗘ꆣ늻醪훘웰랲듳변횮컄
튲ꆣ黩쿓췵뫳폐변쳬뗘횮틉ꆣ맊훘웰랲ꆣ틔葥횮뛺ꆣ췵뫳변轒ꆣퟔ쫇듳변ꆣ
뫎맊좡짏랲쿠췵횮뙙ꆣ틔믬쿂랲췵뫳변ퟚ轒횮컄ꆣ듋쫇놾붛ꆣ뿆뛎쏷냗ꆣ폖내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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뙙췢ퟚꆣ헆ퟚ轒횮변ꆣퟴ췵뫳쭝폱뚹ꆣ랲횮ꭉ틠죧횮ꆣ췵뫳폐맊늻ꆣ葴ퟚ
늮鑺뛸쭝뚹뭥ꆣ췢ퟚ齯ퟴ변쳬뗘횮뙙ꆣ떫쳬뗘짐�ꆣퟚ轒짐컄ꆣ폱뚹ퟚ轒횮웷ꆣ
돵럇변쳬쯹푏ꆣ했蚖驊쏷ꆣ죴췵뫳훺변쳬뗘ꆣ퓚훜뙙쪹뫎죋�ퟴꆣ죴ퟚ늮鑺쭝
뚹ꆣ변쳬폖뫏뫎죋�ퟴꆣ腋했쏷뙙컄ꆣ벴횪鑺쭝쫇ퟚ轒횮뙙쏷틓ꆣ내훜뙙쮾럾
ꆣ췵쳬짏뗛ꆣ葴럾듳뛸쏡ꆣ쿭쿈췵葴킖쏡ꆣ菈쮾럾헆췵뫳변럾ꆣ齯췵뫳
변쳬횮럾ꆣ낸죽뙙셸ퟚꆣ쏷췵뫳쇹럾ꆣ홞톋틂ꆣ鍵뗔ꆣ뗔ꆣ뻏틂ꆣ햹틂ꆣ톉틂ꆣ
톋틂迄췵변쿈췵葴럾횮ꆣ鍵뗔迄췵변쿈릫葴럾횮ꆣ뗔화뫮葴럾횮ꆣ뻏틂틔닉
즣葴럾횮ꆣ햹틂틔뙙튊췵벰튊�뿍葴럾횮ꆣ톉틂퇠뻓葴럾횮ꆣ췵뫳齯훺변쳬뗘횮
럾ꆣ떫ퟔ쿈췵틔쿂ꆣ폖죽뙙셸ퟚꆣ쏷럲죋횮럾ꆣ늻훺변쳬뗘컥蹛ꆣ맊齯훺
쳬뗘쯄췻횮럾ꆣ내듋葴췵뫳齯변쳬횮럾쏷틓ꆣ죽뙙셸ퟚ쏷췵뫳컥�ꆣ홞훘뗔ꆣ薒
뗔ꆣ낲�ꆣ뗔�ꆣ��튲ꆣ훘뗔헟ꆣ迄췵변쿈췵쿈릫쯹돋튲ꆣ薒뗔헟ꆣ迄췵
화뫮쯹돋튲ꆣ낲�헟ꆣ豭훐뎯쾦튊폚췵쯹돋튲ꆣ뗔�헟ꆣ닉즣쯹돋튲ꆣ�
�헟ꆣ�퇧쯹돋튲ꆣ낸듋葴췵뫳齯변쳬횮�쏷틓ꆣ폖뙙펛붼쳘짼셸�ꆣ변쳬
齯떐ꆣ탾힢ꆣ캨죋뗀ퟚ轒폐떐ꆣ쳬뗘듳짱훁ퟰ늻떐ꆣ쟰횮변ꆣ앣ퟚ轒늻춬ꆣ
뎯�췵ퟃ랺تحج틔ꭉꆣ쫇튻ꭉꆣ齯변쳬횮쫂ꆣ듳ퟚ늮듎ퟃتحج틔ꭉꆣ쫇黩뛾ꭉꆣ
내듋葴변쟰듳ퟚ늮듎췵黩ꭉꆣ럇鑺췵뫳횮쫂ꆣ驊쏷뗈쯹裌췵뫳폐맊늻ꆣ葴ퟚ
늮鑺쭝뚹뭥ꆣ룼쏷鑺췵뫳ퟚ轒횮쭝ꆣ럇鑺쳬뗘횮쏷틓ꆣ驊쏷붨흨틽뙙펛변뵹풻ꆣ
럲변튲헟ꆣ뇘럲譄퍈횮ꆣ낸듋쫇췵앣변ퟚ轒횮뙙ꆣ럇쳬뗘횮셸ꆣ낸鵨캺镸
쯎캺تحج솺훜쯥뗈驶듺쪷벮ꆣ앤췵쇮훷ꆣ붼쳬뗘ꆣ듺폐웤뙙ꆣ쪷늻闸ꆣ腋
늻튊췹듺믊뫳훺변횮쫂ꆣ폖룟ퟦ짱裲믊뗛ꆣ첫ퟚ컄커쉽믊뗛ꆣ쓏붼쳬ꆣ齯믊뫳
훺변첎ꆣ룟ퟚ쳬믊듳뗛폀믕뛾쓪쪮튻퓂탁폏ꆣ퍈폐쫂쓏붼ꆣ벰뾂헂풪쓪쪮뛾퓂
뚡쎮ꆣ퍈냝쓏붼ꆣ틠腋齯췵뫳훺변첎ꆣ폖낸듳쳆뙙ꆣ틠齯믊뫳훺변쓏붼횮뙙ꆣ驊
빷뗈탒뙙맙ꆣ퍈돐쉽蚖ꆣ뷟녍슄튊ꆣ늻룒틀ꆣ럼틔훷짏민맅ꆣ횾ퟱ앦뗤ꆣ쯹
흨훺변ꆣ貍齯쏷컄ꆣ镲짐闸ퟳ荗짤뻞풴ꆣ폖쾣횼蕦춬驊쏷횮흨ꆣ짏뱻웤퇔ꆣ뺹
틔黩膆ꭉꆣ죔텡듳뎼샮跾뗈얮黩تحم쓯ꆣ틔裌뭥뚹ꆣ벰뙙꺅ꆣ쳘푴تحم쓯폐럲탶헟ꆣ
黩룄맙ꆣ뺰돵ꆣ쫌뙒쪷쓟죴쮮�ퟠ驊쏷벰맹즽郁풻ꆣ驊쏷뗈놾쫇뢯죥ꆣ쯘齯ڃ
닙탐ꆣ돧냠쇐뻴ꆣ貍黩�ꆣ뛸襭쒪킧ꆣ핾�黩쓜ꆣ쯬쪹쟺앟횮뙙ꆣ쟰횮훆ꆣ
냙췵맊쫂ꆣ튻뎯見쪧ꆣ쯹홞腹뎣룄ퟷꆣ쾣횼늡뻽ꆣ죋횮늻닅ꆣ쯬훁듋ꆣ뷱쏷
驶ꆣ�솼죫폃ꆣ캨욝킡죋ꆣꩱ퓚뎯쇐ꆣ뎼했腋迄럅ꆣ틔썃훜탐ꆣ쫇ퟳ쫚훝
듌쪷ꆣ驊쏷앣蟸ퟓ쮾顉맹즽郁ꆣ펭틢ꆣ횇솢흨ꆣ뗛늻ꆣꩱ틉횮ꆣ헙뙙
맙�蚖ꆣ镲ퟳ荗짤뻞풴ꆣ훺�뎸뗛ꆣ詚헾쫂ꆣ벴뢵驊쏷흨ꆣ뗛맻폃웤퇔ꆣ틔
믊뫳黩膆ꭉꆣ쳆闸힣驊쏷苷ꆣ뺰لمح죽쓪ꆣ훐ퟚ貢퍈쓏붼ꆣ驊쏷앣쮾顉맹즽郁
펭틢ꆣ횇솢흨풻ꆣ훜맙쳬짱풻ꆣ뗘땯풻변ꆣퟚ轒풻쿭ꆣ듳ퟚ늮풻ꆣ듳짱ꆣ
변듳땯ꆣ쿭듳맭ꆣ췵폐맊늻ꆣ葴鑺뛸쭝ꆣힷ躟헆쫗럾ꆣ틔듽변ꆣ菈쮾럾헆
쇹럾ꆣ변葴릩ꆣ폖뻅该랲듳변떐ꭉ葴�겎뻴ꆣ좻葴꺔훺쳬ퟓꆣ쳬짱
변뗘땯ꆣ탾띑뗒훺췵변좺킡럾ꆣ킡짐훺ꆣ뛸魲쳬뗘퓕ꆣ뗒짏톋�뗒
죽럾ꆣ뷔틔훺변ꆣ횪뙂틂훺쳬튲ꆣ췵횮변럾틠풻쿈췵킖쏡ꆣ쿈릫慎쏡ꆣ맊훺
변틠틔톋틂변쿈췵ꆣ�뗒변쿈릫ꆣ늻폐훺변쳬뗘ꆣ앥듋틔쏷뇋ꆣ랴죽폧튲ꆣ뒺쟯
췢苷ꆣ뙅붼쳬ퟓ퍈짤웤짼ꆣ췵뫳퍈웤ꆣ쫀譄푴횮뙙쫂ꆣ늻貣훷ퟚ轒ꆣ변뵹
풻ꆣ변튲헟ꆣ뇘럲譄퍈횮ꆣ쯹틔苤췢菈횮맙튲ꆣ낧릫蚖뿗ퟓ풻ꆣ쏡뛸퍈펭ꆣ늻틑
훘뫵ꆣ듰풻ꆣ뫏뛾탕횮뫃ꆣ틔쁞쿈쉽횮ꆣ틔黩쳬뗘ퟚ轒짧횮훷ꆣ뻽뫎홞틑훘
뫵ꆣ葴횪틋훺변ꆣ뎼했평붛핸훆荸뗤ꆣ뗛늻ꆣꩱ틉횮ꆣ헙뙙맙蚖ꆣ쫇첫
뎣늩쪿쳆뵂쩙驊빷貦ꆣ驊쏷쯹틽ꆣ뷔ퟚ轒뙙ꆣ럇변쳬뗘헟ꆣ훜쯥짏齯믊뫳훺변쫂ꆣ
뗛쇮퓗쿠薢펆ꆣ뵂驊빷폖틽늩쪿역뺰횱릲흨ꆣ镲ퟳ荗짤뻞풴훺�뎸뗛ꆣ詚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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쫂ꆣ벴뢵驊쏷흨ꆣ뗛맻폃웤퇔ꆣ틔믊뫳黩膆ꭉꆣ좡듳뎼샮跾뗈얮黩تحم쓯ꆣ럮뚹뭥ꆣ
뙙돉ꆣ푴تحم쓯폐럲헟ꆣ쾤�맙ꆣ춨뗤ꆢ驊쏷폖했틔낲颷릫훷黩뵋ꭉꆣ쳆뵂쩙驊빷
만ꂎꆣ쓋횹ꆣ 

뺰لمح죽쓪ꆣ훐ퟚ퍈쳬짏뗛颷헂쪮쫗ꆣ앦쳆闸틴颷횾ꆣ 

 붵짱폃풥뫍ꆣ 쳬횮驶钵驷쳆ꆣ캩럆뗂驊쥮ꆣ�벪죕�뇭틳쭝ꆣ벽짱
�붵ꆣ 

 믊뗛탐폃첫뫍ꆣ豭ꆣ릧貢貚캻ꆣ썃럮겎衄ꆣ遡쮼뷢빗ꆣ쎿�웼림ꆣ뗂配뎲
ꆣ뮯쇓쳆폝ꆣ웚컒솼ꆣ쪽�볎횃ꆣ 

 룦홸ꆣ豭ꆣ뗃튻쇷풪鷉ꆣ춨죽뙒ퟏꆣ�蕦잧شحم�ꆣ뻅폲襭ꆣ뵞죰
벯ꆣ쫢쿩뵪쁛헩ꆣ쓪뗇酣컷꺀ꆣ驱�펯蟯ꆣ 

 뗇루폃썃뫍ꆣ齯짤뻹횮쇖폰ꆣ폆퓕轖뢲ꆣ듳틓쟺돉ꆣ뻅풪훸쿳ꆣ웟헧쏷ꆣ
ꮕ쫇뗬ꆣ쮹펯ꆣퟷ颷돧뗂ꆣ閳쿌펢ꆣ 

 펭�폃펺뫍ꆣ뻹횮هى폰ꆣ붼覯햹뺴ꆣ蟀엤틲탄ꆣ맂훱몍맜ꆣ뿕즣즪쟙ꆣ
썃쓂듳뙙ꆣ냋틴ꆣ릧캩짏뗛ꆣ쾣붵ꆣ 

 ퟃꭉ폃뢣뫍ꆣ豭ꆣ뻅돉ퟠꆣ죽ꭉ쪽ꆣ驊돐뺰뢣ꆣ릧펚쏷떚ꆣ 

 훐豭훺변镎覯폃ꆣ몯豭ꆣ삤풪맢훁뗂ꆣ죡펖믊ꆣ왝크랼슕�ꆣ쮹쏀뮯
슡ꆣ薱릠뎬잧�ꆣ볎苤쇹豭ꆣ썃릧슡쪢뗤ꆣ驊죴쭝떚ퟚꆣ 

 膆ꭉ폃ꆣ몯豭ꆣ죽붵ꆣ죽엤짱ꆣ럳퓥뗬ꆣ뺴햹붼떚ꆣ 

 쯍컄컨돶ꆣ펭커컨죫ꆣ폃쫦뫍ꆣ뻹횮훐藎짌ꆣ틑쪢럳蟀ꆣ룼ퟠ
蕦퇅슕ꆣ굶衄貚驶타貎홫ꆣ쯗뒾颷첫욽ꆣ 

 커컨ퟷ폃葐낲ꆣ뻹횮齯짤ꆣ쳃쳃쉽ퟦ앤ꆣ뫕뫕닽믹첩ꆣ죖�쏋뷲�ꆣ폱
늯襔즽闾ꆣ쮴죕蚢쿩�ꆣ裲뻭헷ꆣ놻폐뷘ꆣ슕뷌齯췢ꆣ 

뺰풪쓪쪮튻퓂쪮죽죕틒돳뚬훁ꆣ쟰ꆣ镲죋녒퇅뫮쮇뗈ퟠ했ꆣ듙뚬훁뻍
쪮뛾죕볗ퟓꆣ틔黩벪闾ꆣ폒앟쫌뙒쪷쳆뵂ퟠ풻ꆣ뙙쯹틔뚬훁변쟰쓏붼ꆣ쿄훁
변랽鷉놱붼헟ꆣ틔웤죕탐듎ꆣ顏쓏놱횮튲ꆣ죕놱顏꺔뛈톭냫죕ꆣ쓏顏
꺔뛈굨훜ꆣ쫇죕튻�짺ꆣ黩쳬뗘붻횮쪼ꆣ맊틗풻ꆣ迍웤튊쳬뗘횮탄뫵ꆣ벴
뚬훁�쿳튲ꆣ튻驱횮菈ꆣ벪쒪듳퇉ꆣ볗ퟓ떫黩쇹톮횮쫗ꆣ튻쓪횮菈ꆣ룴퓂뎣폶ꆣ
볈럇듳闾ꆣ�캴훜ꆣ캨뾂쇹볗횮뎽ꆣ훺쯄镲黩돉驱ꆣ뷱뇜쟰틔좡볗ퟓꆣ쫇놳
듳벪뛸뻍킡벪튲ꆣ뺹틀뵂흨ꆣ춨뗤ꆣ 

쿈쳬풪쓪헽퓂탁쯈ꆣ폐쫂쓏붼ꆣ벺ꆣ듳짢ꆣ룄풪풻첫顏ꆣ앦쳆闸풪ퟚ놾뱯ꆣ 

첫顏풪쓪헽퓂ꆣ돵貢폐쫂쓏붼ꆣ镲폐쮾흨ꆣ캨변쳬짏뗛ꆣ뛸늻푏믊뗘땯캻ꆣ
홇흨듳럲�퓸짏뇭ꆣ횔내뙙변램풻ꆣ폐폝쫏뙅هى뗛뛸붼螿ꆣ듳苷풻ꆣ듳변풻뙅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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좻葴붼횮앣轒ꆣ뻣폐뙅쏻ꆣ뙅轒葴ퟦퟚ횮훷ꆣ뻣뫏폚첫ퟦ횮轒ꆣ뙅붼葴뗘땯좺췻ꆣ
뻣뫏쟰ꆣ틔쪼ퟦ엤쿭ꆣ뷔폐쫂뛸듳변ꆣ꺐폚뎣횮셸ꆣ죽�맊쫂ꆣ鵨변쟰
荸ꆣ짏뗛캻헽쓏쏦ꆣ췁캻틠쓏쏦뛸짙陼ꆣ폖陼퍞鵨펛ꆣ맢커폚싥돇쓏黩
覯ꆣ쳬뗘캻웤짏ꆣ뷔쓏쏦컷짏ꆣ낸菉鵨镲ꆣퟔ폐췁벰놱붼ꆣ뛸듋틑쟰푏
뗘캻ꆣ쏷쫇뙅변횮荸ꆣ뷱횮쓏붼ꆣ헽꺔뙅뙙ꆣ만틋뫏엤쳬뗘ꆣڃ훈냙짱ꆣ했苤푏
믊뗘땯ꆣ腋迄뗈ퟹꆣ葴뙙캩민맅ꆣ셸뫏뺉쟩ꆣ镲폖貢퍈쿭놱붼ꆣ뺹貋퓸뇭ꆣ춨
뗤ꆣ 

 쳆闸�퓸苷ꆣ쳬ퟓ퍈붼ꆣ폐쮾흨늻푏믊뗘땯캻ꆣ퓸했뫏쿭쳬뗘죧맅훆ꆣ腋迄
뗈ퟹꆣퟚ푴퓗쿠뙙맙흨ꆣ뷔죧퓸했ꆣ낸듋쓪컥퓂컬틺ꆣ폐쫂놱붼ꆣ탂闸뙙颷횾
폖ꆣ쫇镲ꆣퟚ貢변뗘놱붼ꆣ맊퓸횮흨貋ꆣ鏾듋쫇�苷할ꆣ 

풪ퟚ벴캻캴붼ꆣ辈뻅شحم붨흨풻ꆣ쳬헟냙짱횮뻽ꆣ췵헟쯹평쫜쏼튲ꆣퟔ맅쁞뵹횮훷ꆣ
뇘폐붼엤ꆣ쥷뺴쳬쏼ꆣ裳쯹쫜튲ꆣ늻틔뗂鷉캴잢ꆣ쓪띙캴뗇ꆣ뛸웤뙙ꆣ컴헟ꆣ
훜릫붼틔엤쳬ꆣ홞돉췵폗魟ꆣ훜릫뻓鑺ꆣꩱ폃웤뙙ꆣ쏷늻뿉轕튲ꆣ鵨�쿠
뿯뫢풻ꆣ뗛췵횮쫂ꆣ쒪훘뫵붼ꆣ뚭훙쫦틠퇔ꆣ늻붼뛸변즽뒨ꆣ쪧변횮탲ꆣ쓦
뙙ꆣ맊뒺쟯럇횮ꆣ뎼홞뫢훙쫦ꆣ맅횮횪뙙ꆣ뷔틔붼횮변ꆣ쯹틋쿈튲ꆣ뇝쿂뵂택쉽
빷ꆣ뷱컥�ꆣ뛸캴탐듳裳ꆣ뾼횮붛ꆣ셸믲캴춨ꆣ뷱냙띙볎짺ꆣꭆڃ죴ꆣ틄
뗒菈뢽ꆣ뇸룯폃ꆣ쓋떡쫂쳬ꆣ뿖늻뿉틔펖ꆣ틔펭죕횮훁ꆣ짽ퟏ覯ꆣ닉쾯ꆣ
뚨쳬캻ꆣ葴쉽뗤齯�틓ꆣ쳆闸辈뻅شحم苷ꆣ 

풪쪮튻쓪뻅퓂맯캴ꆣ훆틋틔펭죕횮훁ꆣ퓊苤붼쳬횮뙙ꆣ쯹쮾풔鏱앦뗤틔슄ꆣ菔
뢮풪هممꆣ 

풪쪮튻쓪쪮튻퓂컬틺ꆣ폐쫂쓏붼ꆣ듳짢ꆣ쳆闸풪ퟚ놾뱯ꆣ 

 낸춨뗤ꆣ풪쪮튻쓪쪮튻퓂ꆣ퍈쿭쟰ꆣ훐闸쇮辈핦黩뙙荸쪹ꆣ크캾짙쟤뽟
黩뢱ꆣ핦붨흨했틔룟ퟦ엤변ꆣ쪼셔죽ퟦ춬엤횮뙙ꆣ 

풪뛾쪮쓪뻅퓂틒쯈ꆣ훐闸쇮쪒뗈ꆣퟠ짏풪탂뙙ꆣ앦쳆闸풪ퟚ놾뱯ꆣ 

풪뛾쪮쓪ꆣ쪒黩훐闸쇮ꆣ룄탂뙙ꆣ쳬ꆣ튻驱폐쯄ꆣ뚬훁쳬짏뗛
쟰ꆣ룟ퟦ짱裲믊뗛엤ꆣ훐맙볓黩튻냙컥쪮뻅ퟹꆣ췢맙鱰黩튻냙쯄ퟹꆣ짏뗛葴첫ퟰꆣ
훸ퟰꆣꃞퟰꆣ쿳ퟰꆣ觘ퟰ룷뛾ꆣ즽삜쇹ꆣ엤뗛葴늻푏첫ퟰ벰觘ퟰꆣ鱰즽삜횮쯄ꆣ
춬짏뗛ꆣ컥랽뗛ퟹꆣ葴뭥뚹룷쪮ꆣ명ꉞ�룷튻ꆣ첫ퟰ뛾ꆣ듳쏷특쏷ꆣ뭥뚹룷
냋ꆣ춬컥랽뗛ꆣ菈맙菈맙ꆣ쎿뚹뛾ꆣ�룷튻ꆣ菈맙틔짏ꆣ푏ퟰ쪮뛾횮ꆣ
쎿ퟹ뭥뗀훸ퟰ뛾ꆣ훐맙ꃞퟰ뛾ꆣ췢맙훸ퟰ뛾ꆣ놊탇觘ퟰ뛾ꆣ헽퓂짏탁ꆣ웭띙ꆣ
쳬짏뗛쟰ꆣ틔룟ퟦ엤ꆣ쏏쿄쳬짏뗛쟰ꆣ틒첫ퟚ엤ꆣ벾쟯듳쿭
쏷쳃ꆣ쳬짏뗛ꆣ틔ퟚ엤ꆣ뙙荸횾ꆣ 

랲쳬짏뗛벰엤ퟹꆣ폃쥮ꃙ룷튻ꆣ컥랽짏뗛ꆣ컥죋뗛ꆣ룷폃랽즫ꃙ튻ꆣ듳쏷쟠
ꃙ튻ꆣ특쏷냗ꃙ튻ꆣ죴뚬훁쟰ꆣ볓퇲룷룷ꆣ랲죢뷔貍�ꆣ웤짼뷔짽폒엖
쪮튻ꆣ잰릝죽ꆣ볧뇛쒞릝뛾ꆣ룬헽벹튻ꆣ쎉벹튻ꆣ饍벹튻ꆣ썻튻ꆣ뛌썻튻ꆣ
듺썻튻ꆣ뷔뛾맇틔腋ꆣ벹迄쫗黩헽ꆣ썻엔훐黩헽ꆣ랲릩葥변ꆣ폃첫샎헟ꆣꃙ튻ꆣ
퇲튻ꆣ�튻ꆣ뻆뛾ꆣ뢬튻뛎ꆣ쯄뫏ꆣ죴릩짙샎헟ꆣ좥ꃙ鱰뻆튻ꆣ붼轒ퟰ삜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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컥تحج죽뻆ꆣ腋튊놾荸훐튲ꆣ랲폃뭥뚹룷쪮뛾ꆣ뭥貍틔쪯چꆣ재ꆣ재鞗ꆣ샵ꆣهى
ퟓ죊ꆣ쇢죊ꆣ�죊ꆣ승뢬ꆣ냗ꆣ뫚ꆣꆣ럛ꆣ뚹貍틔뻂�ꆣꆣ�
�ꆣ승ꆣ쟛�ꆣ췃ꆣ륓�ꆣꆣ욢컶�ꆣ엄ꆣ쪳ꆣ뱒쪳ꆣ폃명룷뛾ꆣ
貍쫲명貍떾솻ꆣ폖ꉞ貍첫룾ꆣ貍죢룾ꆣ춨뗤ꆣ 

믊뗛뚬퓂훁쟰荸ꆣ헽퓂짏탁웭띙ꆣ쏏쿄ꆣ벰鑺쫂腋뢽ꆣ 늷죕폚첫轒쓏
췢ꆣ貢늷잰튻죕ꆣ틔폒킣�돽첫轒쓏횮췢ꆣ쫘豭푏첫뎣쟤틔쿂듎췢횮陼ꆣ
뷔컷쿲ꆣ웤죕욽쏷ꆣ첫늷쇮늷헽햼헟ꆣ뻣뻍듎ꆣ룷럾릫럾ꆣ쫘豭늼늷쾯컷
췢ꆣ컷쿲ꆣ홝헟룦쫂뻟ꆣ홝헟틽첫뎣쟤짽ꆣ솢陼ꆣ컷쏦ꆣ�틽틽첫늷쇮ꆣ늷
헽ꆣ햼헟ꆣ컷陼쏦ꆣ늷헽쿈놧هممꆣ뗬폚쾯짏컷쫗ꆣퟆهمم횮뻟ꆣ뗬همم놱ꆣ裌همم
솢폚쾯陼놱쏦ꆣ첫늷쇮�쫜هممꆣ풄첫뎣쟤잰튕룟ꆣ첫뎣쟤쫜튕펙ꆣ첫늷쇮쫜هممꆣ
짙췋�ꆣ첫뎣쟤풻ꆣ믊뗛臭쒳죕쒳ꆣ짐ꆣ첫늷쇮풻ꆣ홚ꆣ쯬쫶쏼ꆣ�벴
쾯ꆣ컷쏦ퟸꆣ쏼همم풻ꆣ볙ꂖ첫هممꆣ폐뎣ꆣ앤ꆣ쫚늷헽هممꆣ�陼ꆣ늷헽ퟸퟷهمم펙ꆣ
앤ꆣ첫늷쇮�쫜هممꆣ쪾첫뎣쟤ꆣ쟤쫜쪾ꆣ랴횮첫늷쇮ꆣ췋迍캻ꆣ陼쏦앣놊햼횮펙ꆣ
늻هممꆣ�룦첫뎣쟤ꆣ햼헟풻ꆣ쒳죕迄ꆣ쫚늷헽هممꆣ홝헟�첫뎣쟤횮ퟳ풻ꆣ뙙꺅ꆣ
홝헟틽첫뎣쟤틔쿂�듎ꆣ늷헟还هممꆣ쫘豭还쾯틔췋ꆣ죴짏톮늻벪ꆣ늷훐톮ꆣ훐톮
늻벪ꆣ늷쿂톮ꆣ뷔죧돵뙙ꆣ죴늷벪죕벰럇듳쫂ꆣ뷔첫늷쥗늷ꆣ늷헽햼헟ꆣ튕룟쏼
�هممꆣ춨뗤ꆣ 

唐會要卷九下原闕 今照四庫全書本增補 

  雜郊議下 

죽죕ꆣ웤뛾죕첫顏뗮ꆣ튻죕تحم쯄죕葥뗮ꆣ훂تحم뷤ꆣ 잰웟죕ꆣ믊뗛즢تحم
탐豭ꆣ잰훂تحم튻죕ꆣ짐짡럮뙒푏뙒첫顏뗮컷탲벰쫒菈ꆣ뻣놱쿲ꆣ짐짡횱辈
잰쿂ꆣ훂تحم횮죕ꆣ�쏷ꆣ화크쯹늿췍쇐헌ꆣ閃슩짏쮮룷튻뿌ꆣ쫌훐냦ퟠꆣ
했짪蟀ꆣ화크횮賙ꆣ룷뚽웤ꆣ죫뗮춥ꆣ죧뎣荸ꆣ춨쫂짡죋틽컄커컥욷틔짏ꆣ
쩛엣캻ꆣ죧쪽ꆣ화쫌크횮맙ꆣ룷럾웤웷럾ꆣ화쫌뎼腋뵙ꮘꆣ랲تحم헟葴뵙ꮘꆣ뻣
풄럮펭ꆣ짏쮮뛾뿌ꆣ쫌훐냦ퟠꆣ췢�ꆣ쮮죽뿌ꆣ믊뗛럾킖쏡ꆣ짏탁럾춨쳬맚뵻
벆엛ꆣ뵙ꮘꆣ돋�돶ퟔ컷랿ꆣ쟺횱졁쥷ꆣ뺯�쫌크ꆣ죧뎣荸ꆣ믊뗛벴뙒ퟸꆣ陼쿲
ퟸꆣ쫌뎼詁쫌죧뎣ꆣ튻뿌ꆣ쫌훐잰맲ퟠꆣ띑쫌훐뎼쒳퇔ꆣ했붵뻍تحم쫒ꆣ艡럼ꆣ
앤ꆣ�쫌캻ꆣ믊뗛붵ퟹꆣ죫쫒ꆣ컄커쫌뎼룷�놾쮾ꆣ횱크헟죧뎣ꆣ춨쫂짡죋럖틽
엣캻헟틔듎돶ꆣ랲醪횮맙ꆣ즢تحم쯄죕ꆣ훂تحم죽죕ꆣ즢تحم뷔헽貋ꆣ훂تحم죽죕
놾쮾ꆣ튻죕쯹ꆣ웤齯놾쮾헟ꆣ뷔쯹퇉ꆣ뷼쫌횮맙醪迄짽헟ꆣ벰迄좺맙ꆣ
화랽뿍쪹ꆣ룷놾쮾쟥تحم튻쯞ꆣ齯놾쮾ꆣ룷볒헽貋ꆣ화맙훂تحم죕ꆣ뵯뻆쪳ꆣ
벰쏷틂늼ꆣ룷솕뙙تحم쯹ꆣ鑺쫂齯믊뗛تحم荸ꆣ짏탁춬ꆣ맢떓쟤녏좡쏷쮮믰ꆣ
첫맙쇮좡쮮ꆣ좡믰ꆣ믰틔릩ꆣ쮮틔貍퇉ꆣ잰뛾죕ꆣ첫캾룦룟
ퟦ짱裲믊뗛轒ꆣ죧뎣荸ꆣ룦틔엤ꆣ�짱ퟷ훷ꆣ쏏쿄ꆣ첫ퟚ컄커믊뗛轒ꆣ잰
튻죕ꆣ화크쇮웤賙캴튻뿌ꆣ룷틔웷럾쫘觃ꆣ앣첫颷릤죋뻣쟥تحم튻쯞퇉ꆣ 

 랲듳ꆣتحم맙뷔잰웟죕벯짐闸쪡ꆣ첫캾쫄풻ꆣ쒳퓂죕쳬짏뗛쟰ꆣ웤쫄
룷변쿭쫂폐횮ꆣ룷鍐웤슚ꆣ늻릩웤쫂ꆣ蟸폐뎣탌ꆣ랲즢تحم샭쫂죧앦ꆣ특쯞횹
볒헽貋ꆣ캩늻轴蛊蚖벲ꆣ늻ퟷ颷ꆣ늻에쫰탌骢컄闸ꆣ늻탐탌셐ꆣ늻띸邺ꆣ훂
ꆣ듳تحم쯄죕ꆣ훐죽죕ꆣ킡뛾죕ꆣ훂تحم캩쫂뗃탐ꆣ웤쾤铠ꆣ랲듳맙즢تحم
죽죕ꆣ훐뛾죕ꆣ킡튻죕ꆣ웤훂تحم죕ꆣ죽릫뚼쪡낲훃ꆣ쯹쮾푏ꆣ웤맙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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믊돇菈폐놾쮾헟놾쮾ꆣ齯헟ꆣ첫뎣짧붼첫轒تحم랻낲훃ꆣ뷔죕캴돶잰떽تحم쯹ꆣ
훁잰튻죕ꆣ룷迄تحم쏷閃슩짏죽뿌ꆣ쿲쯹ꆣ죔쇮욽쏷뫲했ꆣ쯹탐슷뗀듎ꆣ늻뗃
튊화탗띸쮥뵸ꆣ�펙죎탐ꆣ웤뿞웼횮슕ꆣ슄변쯹헟ꆣ駠铠ꆣ펙쫂ꆣ럇醪즢تحم헟ꆣ
캩쟥تحم튻쯞ꆣ놾쮾벰쯹ꆣ랲듳훐뷓짱تحم맙ꆣ잰튻죕ꆣ뷔풡ꆣ뻅욷틔
짏뷔맙뵯쏷틂ꆣتحمꆣ벴짽覯탐쫂ꆣ틠駠뵯鶍럾ꆣ醪تحم맙쯹솕뙙ꆣ貢镲헟ꆣ춨鑺
탐쫂ꆣ훂تحم횮죕ꆣ쿈늻쪳릫뱚ꆣ벰齯놾쮾헟ꆣ듳맙ힼ욷뵯쪳ꆣ웭룦튻죕ꆣ쟥تحم헟
푏쪳틠죧횮ꆣ랲즢تحم폐듳릦틑짏蛊ꆣتحم폐훜틑짏蛊ꆣ腋슠뢰ꆣ벴뻓뺌싩틑짏蛊헟ꆣ
늻뗃탐ퟚ轒횮변ꆣ웤퓚تحم랻ꆣ늡헟슠�ꆣ쯀تحم쯹ꆣ춬랿늻뗃탐쫂튲ꆣ 

푏ꆣ 잰죽죕ꆣ짐짡횱쪩듳듎췢觃陼횮菈뗀놱ꆣ쓏쿲ꆣ鑺쫂쫘맙ꆣ푏
맙ꆣ릫쟤틔쿂뗈듎ꆣ陼觃횮췢뗀쓏ꆣ놱쿲컷짏퇉ꆣ짐짡럮뙒ퟹꆣ크캾푏컄커
쫌뎼듎ꆣ짏탁ꆣ쫘맙푏컄커쫌뎼듎퇉ꆣ듳듎횮잰ꆣ컄맙퓚ퟳꆣ커맙퓚폒ꆣ
뻣쿠쿲ꆣ짏탁듳듎횮ꆣ뻣쓏쿲ꆣ푏화맙듎陼觃횮췢뗀쓏ꆣ迄컄맙
뻅욷틔짏ꆣ맙횮陼ꆣ陼랽쓏랽뎯벯쪹ꆣ컄맙횮陼陼랽쓏랽�뿍폖웤陼ꆣ
뻣훘탐ꆣ쎿뗈꺐캻ꆣ놱쿲컷짏ꆣ뷩릫릫컷觃횮췢뗀쓏ꆣ커맙뻅욷틔짏ꆣ뷩
릫횮컷ꆣ컷랽놱랽뎯벯쪹커맙횮컷ꆣ컷랽놱랽�뿍ꆣ폖웤컷ꆣ뻣훘탐ꆣ쎿
뗈꺐캻ꆣ놱쿲陼짏ꆣ웤냽쉽뫮죴퓚뎯ꆣ캻컄맙죽욷횮짏ꆣ鑺쫂齯듳듎냽쉽뗈荸ꆣ
짏탁춬ꆣ푏菈觃陼컷횮췢뗀놱ꆣ쓏쿲ꆣ놱횮췢뗀陼ꆣ컷쿲ꆣ
覯짏벰陼랽쓏랽컧뇝횮陼ꆣ陼췢컷랽ꆣ벰쓏랽컧뇝횮컷ꆣ컷췢ꆣ
놱랽횮놱췢ꆣ짏탁ꆣ떫폐觃陼랽횮췢퇉ꆣ잰뛾죕ꆣ듳颷쇮푏豭
釒횮颷覯쓏菈觃횮췢ꆣ陼랽컷랽ꆣ? 웰놱ꆣ? 듎횮ꆣ쓏랽놱랽ꆣ? 웰컷ꆣ
? 듎횮ꆣ푏쪮뛾뺎釒횮ꆣ룷틀뎽캻ꆣ飤샗맄놱釒횮菈뗀횮ퟳ폒ꆣ횲
붨맄쯄폧ꆣ훃雇钠釒菈ꆣ雇퓚ퟳꆣ钠퓚폒ꆣ푏루루覯짏뷼쓏놱쿲ꆣ
? 퓚컷ꆣ? 퓚陼ꆣ웤�훱헟솢覯쿂ꆣ훘탐놱쿲ꆣ쿠貦黩쫗ꆣ랲釒뷔햹뛸뺎횮ꆣ
화릤죋룷캻釒ꆣ陼랽컷랽ꆣ틔놱黩짏ꆣ쓏랽놱랽ꆣ틔컷黩짏ꆣ폒킣鋟돽覯횮
菈췢ꆣ붼짧쇮띥닱쇇覯ꆣ웤覯짱覯횮죉뇻뗘ꆣ菈觃횮췢ꆣ랽튻헉ꆣ룟헉뛾돟ꆣ
짏쓏돶釴ꆣ랽쇹돟ꆣ잰튻죕ꆣ럮뙙푏뙒캻覯횮놱ꆣ쓏쿲ꆣ푏맙릫쟤캻
菈覯陼횮췢ꆣ짏탁葴陼菈ꆣ鑺쫂틠좻ꆣ뗀쓏ꆣ럖ꭉ횮맙릫쟤횮쓏ꆣ짏
탁齯럖ꭉ캻ꆣ틔쿂뷔좻ꆣ裌쫂헟캻웤ꆣ쎿뗈꺐캻ꆣ뻣훘탐ꆣ컷쿲놱짏ꆣ
푏뙒쪷캻覯쿂ꆣ튻캻陼쓏ꆣ컷쿲ꆣ튻캻컷쓏ꆣ陼쿲ꆣ푏럮뙙캻颷釒陼놱ꆣ
�헟뛾죋퓚쓏ꆣ닮췋ꆣ뻣컷쿲ꆣ폖푏럮뙙�헟캻쇇覯陼놱ꆣ컷쿲ꆣ뷔놱짏ꆣ푏
蕦싉색캻覯짏쓏뇝횮컷ꆣ陼쿲ꆣ푏첫颷쇮캻놱釒횮ꆣ꺔覯놱쿲ꆣ푏迄컄
맙뻅욷틔짏캻裌쫂횮쓏ꆣ陼랽쓏랽뎯벯쪹컄맙횮쓏ꆣ陼랽쓏랽�뿍폖웤
쓏ꆣ뻣쎿뗈꺐캻ꆣ훘탐ꆣ컷쏦놱짏ꆣ뷩릫릫캻훐觃짏탁菈觃ꆣ컷횮菈
뗀쓏ꆣ커맙뻅욷틔짏ꆣ캻뷩릫릫횮쓏ꆣ컷랽놱랽뎯벯쪹커맙횮쓏ꆣ컷랽놱
랽�뿍폖웤쓏ꆣ뻣쎿뗈꺐캻ꆣ훘탐ꆣ陼쿲놱짏ꆣ웤냽쉽뫮ꆣ컄커죽욷횮쿂ꆣ
화훝쪹죋ꆣ룷럖캻뎯벯쪹횮ꆣ鑺쫂齯냽쉽틑짏훁迄캻ꆣ폖푏맙벰迄좺
맙뗈췢캻陼컷觃횮췢ꆣ죧푏듎횮쪽ꆣ푏짼ꂥ陼觃횮췢ꆣ꺔컷쿲ꆣ쥮짼
튻ꆣ폖쟠짼튻ꆣ퓚놱짙췋ꆣ쓏짏ꆣ듎돠짼튻ꆣهى짼튻ꆣ냗짼튻ꆣ풪짼튻ꆣ컥
랽즫짼룷뛾ꆣ폖돠짼튻ꆣ냗짼튻ꆣ짏탁ꆣ齯죕퓂짼ꆣ퓚쓏ꆣ뷔짙췋ꆣ틔놱黩
짏ꆣ폖푏轛ꃞ쇮캻짼컷쓏ꆣ힣쪷엣웤ꆣ뻣놱쿲ꆣ푏화듳힣캻짼陼ꆣ룷꺔짼
ꆣ힣쪷엣웤ꆣ뻣컷쿲ꆣ푏첫뎣쟤쪡짼캻짼잰ꆣ뷼놱ꆣ폖푏뙒쪷캻첫뎣쟤
횮컷ꆣ뻣쓏쿲ꆣ푏뻆ퟰ횮캻ꆣ짏뗛첫ퟰ뛾ꆣꃞퟰ뛾ꆣ즽삜뛾ꆣ퓚覯짏陼쓏폧ꆣ놱
쿲ꆣ쿳ퟰ뛾ꆣ觚ퟰ뛾ꆣ즽삜쯄ꆣ퓚覯쿂쓏뇝횮陼놱쿲ꆣ뻣컷짏ꆣ푏엤뗛훸ퟰ뛾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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ꃞퟰ뛾ꆣ쿳ퟰ뛾ꆣ즽삜뛾ꆣ퓚覯짏ꆣ짏뗛뻆ퟰ횮陼놱쿲ꆣ컷짏ꆣ컥뗛죕퓂룷첫
ퟰ뛾ꆣ퓚뗚튻뗈ꆣ짏탁葴컥뗛룷첫ퟰ뛾ꆣ훸ퟰ뛾ꆣꃞퟰ뛾ꆣ삜뛾ꆣ퓚뗚튻뗈ꆣ짱
ퟹ횮ퟳꆣ뛸폒쿲ꆣ齯죕퓂틔쿂화ퟹꆣ鑺쫂틠좻튲ꆣ菈맙쎿뇝룷쿳ퟰ뛾ꆣ퓚뛾뗈ꆣ
훐맙쎿뇝룷觚ퟰ뛾ꆣ퓚뗚죽뗈ꆣ췢맙쎿뗀룷룅ퟰ뛾ꆣ퓚覯쿂ꆣ놊탇쎿뗀룷
즢ퟰ뛾ꆣ菈觃횮췢랲ퟰ룷푏짱ퟹ횮ퟳꆣ뛸폒쿲ꆣퟰ뷔볓짗? ꆣ컥뗛죕퓂틔짏ꆣ
뷔폐�틔훃뻴ꆣ죕퓂틔쿂齯ꆣ웤컥뗛첫ퟰꃞퟰ룷뛾ꆣ삜뛾ꆣ퓚뗚튻뗈ꆣ컥죋
뗛ꃞퟰ룷뛾ꆣ퓚뛾뗈ꆣ컥맙쿳ퟰ룷뛾ꆣ퓚覯쿂ꆣ푏뙒쾴컧뇝陼쓏ꆣ膆ꭉ뵋ꭉ춬
쾴ꆣ쎮뇝횮쓏ꆣ뻣놱쿲ꆣ鑺荸떫푏쾴컧뇝陼쓏놱쏦ꆣ푏膆ꭉ횮쾴뙒陼쓏ꆣ
컥맙쾴ퟰ놱ꆣ푏럖ꭉ삜쾴삜쮮퓚쾴陼ꆣ퓚쾴컷쓏쯁ꆣ貍틔뷭뻴ꆣ? 룷
웤랽뇝뗀횮ퟳꆣ뻣菈쿲裌ퟰ삜? 헟ꆣ룷ퟰ삜? 횮ꆣ푏폱軅횮覯짏쿂
ퟰ�횮쯹ꆣ잰튻죕ꆣ짏탁ꆣ뷔죕캴쏷컥뿌퇉ꆣ첫쪷쇮붼짧쇮ꆣ룷뎣
럾ꆣ躛웤賙짽ꆣ푏쳬짏뗛짱ퟹ覯짏놱랽ꆣ쓏쿲ꆣ쾯틔 띍ꆣ푏룟ퟦ짱裲믊뗛
짱ퟹꆣ葴푏첫ퟚ컄커쉽믊뗛짱ퟹ퇉ꆣ陼랽ꆣ컷쿲ꆣ쾯틔�ꆣ푏컥랽뗛죕퓂
짱ퟹ覯뗚튻뗈ꆣ쟠뗛陼뇝횮놱ꆣ돠뗛쓏뇝횮陼ꆣهى뗛쓏뇝횮컷ꆣ냗뗛
컷뇝횮쓏ꆣ뫚뗛놱뇝횮컷ꆣ폖푏컥죋뗛ퟹ뗚뛾뗈ꆣ죧컥랽횮뇝캻ꆣ폖푏
컥맙ퟹ覯쿂陼쓏ꆣ컷쿲놱짏ꆣ齯죕퓂틔쿂화탇캻ꆣ듳쏷陼뇝횮쓏ꆣ짏탁腋齯
듳쏷틔쿂캻틓ꆣ특쏷컷뇝횮놱ꆣ쾯뷔틔? 띍ꆣ폖푏컥탇쪮뛾뎽ꆣ뫓鵨벰菈맙컥
쪮컥ퟹꆣ뗚뛾뗈쪮폐뛾뇝횮ꆣ룷틀랽쏦ꆣ랲ퟹ뷔菈쿲ꆣ웤菈맙폐놱뎽ퟹ陼
뇝횮놱ꆣ웇貚놱뇝횮컷ꆣ놱뚷쓏뇝횮陼ꆣ쳬튻첫튻ꆣ퓚놱뚷횮陼ꆣ컥뗛菈
ퟹꆣ웇貚횮陼ꆣ腋닮퓚탐캻잰ꆣ폖푏뛾쪮냋쯞벰훐맙냙컥쪮뻅ퟹꆣ뗚죽뗈ꆣ
웤뛾쪮냋쯞ꆣ벰뗛ퟹꆣ웟릫ꆣ죕탇ꆣ뗛ퟹꆣ듳뷇ꆣ鑺쳡ꆣ첫캢ꆣ첫ퟓꆣ쏷쳃ꆣ�
�ꆣ죽첨ꆣ컥�화췵ꆣ퓂탇ꆣ뾗얮ꆣ붨탇ꆣ쳬뱯뗈쪮웟ퟹꆣ腋닮퓚탐캻잰ꆣ폖푏
췢맙냙폐컥ퟹ菈觃횮菈ꆣ폖푏놊탇죽냙쇹쪮ퟹ菈觃횮췢ꆣ룷틀랽듎쪮폐뛾뗀
횮ꆣ쾯뷔틔�ꆣ푏짱캻룷ퟹ쫗ꆣ쯹쮾꺐貚벰볎죰뗈颷釒횮놱ꆣ陼컷軻ꆣ
쳬짏뗛벰엤뗛컥탇죕퓂횮ퟹꆣ푏펙蕳쫕ꆣ훁죕캴쏷컥뿌ꆣ붼짧쇮첫쪷룷럾웤
럾ꆣ짽覯훘푏횮ꆣ웤菈맙훐맙췢맙놊탇뗈화ퟹꆣ튻푏뚨늻쫕튲ꆣ 

쪡짼웷ꆣ 쪡짼횮죕ꆣ컧뛾뿌ꆣ좥覯뛾냙늽쯹ꆣ쿭쏷쳃葴쏷쳃쯹ꆣ轒쿭葴
轒쯹ꆣ뷔뛾냙늽쯹퇉ꆣ화크횮賙ꆣ뷻铠탐죋ꆣ轒쿭葴첫轒쇮헻럷짱퇉ꆣ뛾
뿌ꆣ붼짧쇮�躛뢮쪷죽죋ꆣ화荸뛾죋ꆣ轒쿭葴첫轒쇮躛뢮쪷튲ꆣ벰تحم색ꆣ틔ퟰ�
? 죫푏캻ꆣ轒쿭葴뭥뚹뷔푏캻ꆣ볓틔뷭ꆣ쥷화웷컯뷔뛸횮ꆣ짽覯헟
룷평웤뇝ꆣ짽轒쳃헟ퟔ陼뇝퇉ꆣ죽뿌ꆣ홝헟�틽ꆣ룷틽맙릫쟤틔쿂ꆣ뻣뻍
陼觃췢캻ꆣ轒쿭葴齯觃췢릫쟤캻퇉ꆣ화첫힣앣轛ꃞ쇮틔짼뻍ꂥ캻ꆣ홝헟틽쮾뿕ꆣ
화荸腋틽첫뎣쟤튲ꆣ�틽뙒쪷죫ꆣ풄覯ꆣ陼뇝짽ꆣ탐鋟돽짏ꆣ붵ꆣ탐颷釒쿂ꆣ
펙돶ꆣ�놾캻ꆣ돵ꆣ쮾뿕貢짽ꆣ폖홝헟틽첫뎣쟤ꆣ�틽틽뙒쪷ꆣ죫풄覯陼뇝ꆣ짽
튕鳬ꆣ튕ꆣ裌ퟰ헟뷔앥? 룦鶍ꆣ轒쿭짽陼ꆣ펙ꆣ틽붵뻍쪡짼캻ꆣ쓏쿲솢ꆣ
轛ꃞ쇮짙잰풻ꆣ했쪡짼ꆣ췋迍캻ꆣ첫뎣쟤쪡짼ꆣ轛ꃞ쇮폖잰앥쫖풻ꆣ쑝ꆣ�놾캻ꆣ
화첫힣룷쑝짼튻퓑ꆣ컷쿲앥쫖풻ꆣ돤ꆣ뻣�놾캻ꆣ화첫힣앣轛ꃞ쇮ꆣ틔듎ꂿ짼풄
轎쫚첫맙ꆣ홝헟틽맢떓쟤풄轎ꆣ쪡뚦ꆣ짪튕룈ꆣ홝헟�틽ꆣ룷틽힣맙뙒쪷ꆣ
轒쿭떫틽뙒쪷ꆣ쪡튕뻟ꆣ뻣�تحم쯹ꆣ轒쿭葴�헟ꆣ죫还뭥뚹ꆣ명ꆣꆣꉞꆣ
틔돶뛸틑틓ꆣ죕캴쏷컥뿌ꆣ첫맙쇮躛퓗죋틔ڀ떶룮짼ꆣ힣쪷틔뚹좡쎫톪ꆣ룷훃
쯹ꆣ쯬엫짼ꆣ轒쿭쎫톪ꆣ쎿ퟹ릲貍튻뚹ꆣ힣쪷쾴룎�ꆣ폖좡쑹쑫ꆣ쎿ퟹ
룷貍튻뚹ꆣ뻣훃쯹ꆣ쑹쑫ꆣ쑣횬튲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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돶豭ꆣ짏탁腋춬ꆣ 잰돶豭죽죕ꆣ놾쮾탻鑺菈췢릩웤슚ꆣ짐짡푏탐豭
覯陼쓏쿲ꆣ뗘횮틋ꆣ쫘豭푏迄맙컥욷틔짏듎돐쳬췢ꆣ陼컷뎯쳃죧뎣荸ꆣ
잰뛾죕ꆣ첫颷쇮푏豭釒횮颷뗮춥ꆣ죧뎣荸ꆣ돶ꆣ釒뛸늻ퟷꆣ웤죕閃슩짏쮮컥
뿌ꆣ끬틽ꆣ잰웟뿌ꆣ鎀튻맄黩튻蟀ꆣ죽蟀镲릝ꆣ잰튻죕쫌훐ퟠ닃튲ꆣ쫌훐ퟠꆣ
豭뗮벰돇ꆣ캴쏷컥뿌ꆣ鎀뛾맄黩퓙蟀ꆣ쫌훐냦ퟠꆣ했훐蟀ꆣ럮뙙색푏迄
좺맙컥욷틔짏캻ꆣ컄맙陼뎯쳃횮잰ꆣ컷쿲ꆣ커맙컷뎯쳃횮잰ꆣ陼쿲ꆣ뻣훘탐
놱짏ꆣ迄좺맙컥욷틔짏ꆣ틀镲뿌뻣벯뎯쳃듎ꆣ룷럾웤럾ꆣ웤쇹욷틔쿂ꆣ벰뷩릫ꆣ
릫ꆣ냽쉽뫮ꆣ뎯벯쪹ꆣ화랽뿍쪹뗈ꆣ腋돶횮죕ꆣ뇣뢰쯹ꆣ쯹쮾듳ڄ
늾뎯쳃ꆣ끬잰튻뿌ꆣ鎀죽맄黩죽蟀ꆣ화크횮賙ꆣ룷뚽웤ꆣ앣틔듎죫
뗮춥ꆣ춨쫂짡죋틽迄좺맙ꆣ룷뻍뎯쳃잰크ꆣ쫌크횮맙ꆣ룷럾웤웷럾ꆣ쫌훐훐闸
쇮틔쿂ꆣ뻣풄컷럮펭ꆣ쫌훐�貚죧쪽ꆣ돋هى쇮�폱�첫顏뗮컷횮잰ꆣ쓏쿲ꆣ
잧얣貢�튻죋ꆣ裌떶솢�잰ꆣ놱쿲ꆣهى쫌색튻죋ꆣ퓚쫌뎼횮잰ꆣ�헟뛾죋ꆣ
퓚هى횮잰ꆣ쫌훐냦ퟠꆣ췢�ꆣ첫荗쟤鑺틂뛸짽ꆣ헽솢裌�ꆣ믊뗛럾킖쏡ꆣ짏탁
럾춨쳬맚뵻벆엛튲ꆣ돋�틔돶ꆣ붵ퟔ컷ꆣ띑뺯�죧뎣ꆣ잧얣貢�裌�ꆣ믊뗛짽
�ꆣ첫荗쟤쫚붗ꆣ쫌훐훐闸쇮틔쿂ꆣ詁쫌죧뎣ꆣهى쫌색�ꆣ꺔잰맲ퟠꆣ띑
쫌색ퟠ했ꆣ뷔�هى쫌색뎼쒳퇔ꆣ했�끬ꆣ艡럼ꆣ앤ꆣ췋迍캻ꆣ랲هى
잰맲ퟠꆣ띑쒳맙뎼쒳퇔ꆣ펙ꆣ艡럼ꆣ蓓ꆣ폖띑뺯�ꆣهى쫌색앣�헟詁틽틔
돶ꆣ잧얣貢�詁�뛸�ꆣ돶돐쳬ꆣ훁쫌뎼짏쯹ꆣهى쫌색췋ꆣ띑쫌뎼짏ꆣ
�헟돐苷ꆣ컄커쫌뎼뷔짏ꆣ화쫌크횮맙ꆣ룷뚽웤賙ꆣퟳ폒ꆣ퓚هى菈ꆣ럻
貚색럮쇹貚ꆣ앣뗮훐녏늿迄ꆣ퓚هى菈ꆣ쫌훐훐闸쇮틔쿂ꆣ詁쫌�잰ꆣ�헟
퓚릩럮맙죋菈ꆣ쫌뎼짏꺅ꆣهى쫌색ퟠ띑ꆣ했�폒짽ꆣ쫌훐잰돐훆ꆣ췋띑훆
풻뿉ꆣهى쫌색췋迍캻ꆣ잧얣貢�짽ꆣهى쫌색ퟠ띑했�끬ꆣ췋迍캻ꆣ
蓓ꆣ띑뺯�ꆣ맄苷틴죧뎣ꆣ늻맄뒵ꆣ늻뗃햝횜ꆣ웤迄횮맙ꆣ퓚풪커ꆣ죧
뎣荸ꆣ貢훁ꆣ화맙뻣뎯럾뵙ꮘꆣ홝헟틽솢듎잰ꆣ훘탐ꆣ놱쿲컷짏ꆣ훁탐
豭쓏췢ꆣ��쓏쿲ꆣ貢�붵솢�폒ꆣ쫌훐�꺔잰맲ퟠꆣ띑쫌훐뎼쒳퇔ꆣ
했붵�ꆣ艡럼ꆣ앤ꆣ�쫌캻ꆣ믊뗛붵�ꆣ돋�죫탐豭ꆣ뾙질졁쥷ꆣ쫌크뺯�ꆣ죧
뎣荸ꆣ쯞크죧쪽ꆣ홝헟�틽ꆣ룷틽맙ꆣ춨쫂짡죋럖틽컄커좺맙ꆣ벯탐豭뎯쳃ꆣ
컄ퟳ커폒ꆣ짡죋돐횼ꆣ좺맙뗈룷�듎ꆣ 

뗬폱늯ꆣ 죕캴쏷죽뿌ꆣ화맙벰迄맙룷럾웤럾ꆣ붼짧쇮솼쇮룷싊웤賙ꆣ
죫貍ퟰ삜폱軅ꆣ랲쇹ퟰ횮듎ꆣ웤첫ퟰ黩짏ꆣ貍틔髸تحجꆣ훸ퟰ듎횮ꆣ貍틔تحجꆣꃞ
ퟰ듎횮ꆣ貍틔낻تحجꆣ쿳ퟰ듎횮ꆣ貍틔تحجꆣ觘ퟰ듎횮ꆣ貍틔짲تحجꆣ즽삜黩쿂ꆣ貍
틔쟥뻆ꆣ엤뗛훸ퟰ黩짏ꆣ貍틔髸تحجꆣꃞퟰ듎횮ꆣ貍틔تحجꆣ쿳ퟰ듎횮ꆣ貍틔낻تحجꆣ
즽삜黩쿂ꆣ貍틔쟥뻆ꆣ컥뗛죕퓂뻣틒첫ퟰꆣ貍틔髸تحجꆣ웤菈맙횮쿳ퟰꆣ貍틔تحجꆣ
훐맙횮觘ퟰꆣ貍틔짲تحجꆣ췢맙횮룅ퟰꆣ貍틔쟥뻆ꆣ놊탇횮즢ퟰꆣ貍틔횼뻆ꆣتحج뷔
볓쏷쮮ꆣ뻆뷔볓풪뻆ꆣ룷貍짏ퟰꆣ폱ꆣ짏뗛틔쥮ꆣ쟠뗛틔쟠ꮕꆣ돠뗛틔돠ꆣ
냗뗛틔냗ꆣ뫚뗛틔풪ꆣهى뗛틔هىꆣ죕퓂틔ꮕꆣ쳬짏뗛벰엤뗛횮軅틔쥮軅ꆣ
죕퓂菈맙틔쿂ꆣ룷迄랽즫ꆣ룷헉냋돟ꆣ짏탁葴컥랽컥뗛룷첫ퟰ黩짏ꆣ貍틔髸تحجꆣ
훸ퟰ듎횮ꆣ貍틔تحجꆣꃞퟰ듎횮ꆣ貍틔낻تحجꆣ웤폃폱ꆣ쳬짏뗛틔쯄ꮕ폐�ꆣ
춬ꆣ齯죕퓂틔쿂ퟰꆣ춬쟰ꆣ폖폐컥죋뗛횮軅ꆣ틠럅웤랽튲ꆣ첫힣틔폱軅훃
ꆣ첫맙쇮躛�헟貍화뭥뚹명뗈ꆣ룷푏菈ꆣ캴쏷뛾뿌ꆣ럮뙙躛�헟
쿈죫뻍캻ꆣ�틽틽뙒쪷늩쪿화첫힣ꆣ벰쇮쪷앣裌ퟰ삜? 헟ꆣ죫ퟔ陼觃ꆣ꺔覯
쓏ꆣ훘탐ꆣ놱짏ꆣ랲틽貧헟쎿쟺튻톲튲ꆣ솢뚨ꆣ럮뙙풻ꆣ퓙냝ꆣ�헟돐苷ꆣ랲
럮뙙폐푾ꆣ뷔�헟돐苷ꆣ뙒쪷틔쿂뷔퓙냝ꆣ펙ꆣ裌ퟰ삜? 헟룷뻍캻ꆣ�틽틽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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쪷화첫힣풄覯陼뇝ꆣ뙒쪷튻죋ꆣ첫힣뛾죋짽ꆣ탐鋟돽짏벰뗚튻뗈ꆣ뙒쪷튻죋ꆣ
첫힣웟죋짽ꆣ탐鋟돽쿂ꆣ짏탁ꆣ�틽틽뙒쪷화첫힣鋟돽짏ꆣ쇮쪷힣쪷�
돽쿂ꆣ펙ꆣ룷틽뻍캻ꆣ캴쏷튻뿌ꆣ홝헟�틽ꆣ룷틽힣맙ꆣ벰迄좺맙뿍쪹뗈ꆣ
뻣뻍췢캻ꆣ鑺荸齯迄좺맙뿍쪹ꆣ짏탁춬ꆣ듳颷쇮躛릤죋뛾컨듎죫뻍캻ꆣ
컄컨죫釒菈ꆣ커컨釒쓏뗀컷ꆣ웤짽覯헟ꆣ뷔쎓싄쿂ꆣ붵뱻죧뎣퇉ꆣ홝헟
틽쮾뿕죫뻍캻ꆣ솢뚨ꆣ럮뙙풻ꆣ퓙냝ꆣ쮾뿕퓙냝ꆣ펙ꆣ홝헟틽쮾뿕풄覯陼뇝짽ꆣ
탐鋟돽짏ꆣ붵ꆣ탐颷釒쿂ꆣ펙ꆣ틽迍캻ꆣ홝헟�헟룷틽맙ꆣ벰迄좺맙뿍
쪹뗈ꆣ듎죫뻍캻ꆣ돵쏷죽뿌ꆣ화크쇐듳ꆣ헌크푏죧쪽ꆣ쫌훐냦ퟠꆣ했훐蟀ꆣ
돋هى쇮�폱�탐豭쓏췢ꆣ��쓏쿲ꆣ죴탐豭좥覯짔�ꆣ蟀뺯죧쪽퇉ꆣ캴쏷튻
뿌ꆣ쫌훐냦ퟠꆣ췢�ꆣ믊뗛럾킖쏡ꆣ돋�틔돶ꆣ뾙질졁쥷ꆣ쫌크죧뎣荸ꆣ쫌훐�
貚엣迄죧쪽ꆣ믊뗛짽�죧돵ꆣهى쫌색ퟠꆣ했�끬ꆣ�쫌솢ꆣ蓓ꆣ띑뺯
�죧뎣ꆣ잧얣貢�詁�뛸�ꆣ죴탐豭좥覯짔�ꆣퟠ짽�죧쪽ꆣ훁듳듎췢ꆣ�
�쓏쿲ꆣ죴貢�짽�ꆣ벴붵솢�폒퇉ꆣ쫌훐�ꆣ꺔잰ퟠ띑ꆣ쫌훐뎼쒳퇔ꆣ
했붵�ꆣ艡럼ꆣ앤ꆣ�쫌솢ꆣ믊뗛붵�ꆣ돋�횮듳듎ꆣ뾙질졁쥷ꆣ쫌크죧뎣荸ꆣ
붼짧쇮틔힣냦�ꆣ뙒쫰펙ꆣ뷼뎼럮돶ꆣ붼짧쇮룷쫜뗬�ꆣ믊뗛춣듳듎냫뿌ꆣ
춨쫂짡죋룷틽迄컄커좺뎼ꆣ뷩릫릫ꆣ화랽뿍쪹ꆣ뷔쿈죫뻍캻ꆣ첫뎣늩쪿틽첫
뎣쟤솢듳듎췢ꆣ꺔놱쿲ꆣ쫌훐냦ퟠꆣ췢�ꆣ�쏷ꆣ믊뗛룄럾듳뛸쏡ꆣ짏
탁쥷럾킖쏡ꆣ돶듎ꆣ졁쥷쫌크죧뎣荸ꆣ쫌훐�貚엣迄죧쪽ꆣ늩쪿틽첫뎣쟤ꆣ
첫뎣틽믊뗛ꆣ랲첫뎣쟤잰貧ꆣ뷔늩쪿쿈틽퇉ꆣ훁훐觃췢ꆣ짏탁菈觃ꆣ뗮훐
녏�듳ꮕꆣ짐틂럮뙒폖틔맧쫚뗮훐녏ꆣ뗮훐녏쫜�ꆣ믊뗛鍼듳ꮕꆣ裌맧ꆣ졁
쥷헌크춣췢ꆣ뙙늿짐闸앣뷼쫌헟엣迄죧뎣荸ꆣ듳맧죧鍼늻뇣ꆣ했솢뚨뷼쫌돐
럮퇉ꆣ믊뗛훁냦캻ꆣ컷쿲솢ꆣ쎿솢뚨ꆣ첫뎣쟤앣늩쪿췋솢ퟳꆣ첫뎣쟤잰ퟠ띑ꆣ
했퓙냝ꆣ췋迍캻ꆣ믊뗛퓙냝ꆣ鑺쫂齯캴쏷죽뿌쿂훁듋퓙냝荸ꆣ짏탁춬ꆣ럮뙙
풻ꆣ놊맙퓙냝ꆣ놊맙퓚캻헟뷔퓙냝ꆣ웤쿈냝헟늻냝ꆣ첫뎣쟤잰ퟠꆣ鑺葴홝헟�첫
캾횮ퟳꆣퟔ짏탁춬퇉ꆣ폐쮾횔뻟ꆣ했탐쫂ꆣ췋迍캻ꆣ蕦싉색맲ꆣ艡럼ꆣ앥ꆣ
랲좡컯헟뷔맲ꆣ艡럼뛸좡틔앤ꆣ뗬컯葴맲뗬펙ꆣ艡럼뛸앤ꆣ쯻럅듋ꆣ맄雇ퟠ풪
蟸홍룄퇉ꆣ뫍횮颷ꆣ쓋틔黩豭ꆣهى黩뷇ꆣ첫듘黩ꆣ맃쾴黩폰ꆣퟷ컄컨횮
컨颷ꆣ颷컨쇹돉ꆣ죽ퟠꆣهىꆣ첫듘ꆣ맃쾴ꆣ룷튻ퟠ튲ꆣ�ꆣ? 钠ꆣ颷횹ꆣ
랲颷뷔蕦싉색앥ꆣ릤맄雇뛸ퟷꆣ�? 钠뛸횹퇉ꆣ첫뎣쟤잰ퟠ띑ꆣ퓙냝ꆣ
췋迍캻ꆣ믊뗛퓙냝ꆣ鑺쫂齯첫뎣쟤훁믊뗛냝ꆣ짏탁춬튲ꆣ럮뙙풻ꆣ놊맙퓙냝ꆣ
놊맙퓚캻헟뷔퓙냝ꆣ헽ퟹ엤ퟹ첫힣ꆣ맲좡폱軅ꆣ룷솢ퟰ쯹ꆣ화첫힣뻣좡폱
벰軅ꆣ틠룷솢ퟰ쯹ꆣ첫뎣쟤틽믊뗛ꆣ첫뫍횮颷ퟷꆣ믊뗛쎿탐ꆣ뷔ퟷ첫뫍횮颷ꆣ
鑺葴홝헟틽첫캾ꆣ틑쿂뷔홝헟틽첫캾ꆣ첫뫍颷짏탁춬ꆣ믊뗛풄覯ꆣ짽ퟔ쓏뇝ꆣ
쫌훐훐闸쇮틔쿂ꆣ벰ퟳ폒쫌크솿죋迄짽ꆣ틔쿂뷔죧횮ꆣ믊뗛짽覯ꆣ놱쿲솢ꆣ鑺葴
첫캾짽쓏뇝ꆣ놱쿲솢ꆣ颷횹ꆣ헽ퟹ첫힣볓폱軅ꆣ틔쫚쫌훐ꆣ쫌훐럮폱軅ꆣ陼쿲
�ꆣ믊뗛鍼ꮕꆣ쫜폱軅ꆣ랲쫜컯뷔鍼ꮕꆣ맲뗬펙ꆣ裌ꮕꆣ艡럼앤ꆣ첫캾葴鍼
ꆣ뗇루ퟷ썃뫍횮颷ꆣ틔듳藎횮뻹ꆣ첫뎣쟤틽믊뗛�ꆣ놱쿲맲뗬쳬짏뗛짱ퟹꆣ
艡럼ꆣ앤ꆣ첫뎣쟤틽믊뗛솢컷랽ꆣ陼쿲ꆣ엤ퟹ첫힣틔軅쫚쫌훐ꆣ쫌훐럮軅놱쿲
�ꆣ鑺葴첫힣쫚첫캾ꆣ첫캾럮폱軅�뗬ꆣ믊뗛쫜軅ꆣ첫뎣쟤틽�룟ퟦ짱裲믊뗛짱
ퟹꆣ葴첫ퟚퟹꆣ艡럼ꆣ앤ꆣ첫뎣쟤틽믊뗛짙췋ꆣ陼쿲퓙냝ꆣ펙ꆣ뗇루횹ꆣ첫
뎣쟤틽믊뗛ꆣ颷ퟷꆣ믊뗛붵ퟔ쓏뇝ꆣ�냦캻컷쿲솢ꆣ颷횹ꆣ鑺葴첫캾탐ꆣ�솢齯
颷튲ꆣ돵ꆣ믊뗛貢뗬엤뗛횮軅ꆣ홝헟웟죋ꆣ룷럖틽ꭉ맙럮폱軅뻣�ꆣ맲뗬뗚튻
뗈짱ퟹꆣ짏탁葴홝헟컥죋ꆣ룷럖틽ꭉ맙럮폱軅ꆣ뗬컥랽뗛ퟹꆣ鑺쫂춬ꆣꆣ컥
죋뗛ꆣ컥맙ꆣ쿠듎뛸꺅ꆣ탇ퟹ횮軅ꆣ홝헟�틽ꆣ룷틽ꭉ맙�뗬쫗ퟹꆣ뷔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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쪷تحم색훺뗬ꆣ펙ꆣ틽�迍캻ꆣ鑺葴첫캾뗬엤ퟹꆣ화첫힣벰화ꭉ맙ꆣ룷럮폱軅�
짱ퟹ펙ꆣ�ퟰ쯹ꆣ짏탁齯탇틔쿂ퟹ튲ꆣ돵ꆣ놊맙냝펙ꆣ힣쪷룷럮쎫톪횮뚹ꆣ솢
췢ꆣ뗇루횹ꆣ힣쪷럮쎫톪죫ꆣ룷평웤뇝짽ꆣ화첫힣펭좡覯짏ꆣ뻣�뗬짱ퟹꆣ
화첫힣앣힣쪷췋ꆣ솢ퟰ쯹ꆣ 

�쫬ꆣ 믊뗛볈짽ꆣ鑺葴첫캾짽ꆣ짏탁춬ꆣ뗬폱軅ꆣ첫맙쇮돶ꆣ躛�헟럮
ꆣ룷觃췢ꆣ홝헟틽쮾춽돶풄쯹ꆣ쮾춽럮쳬짏뗛횮�ꆣ돵ꆣ믊뗛볈훁
캻ꆣ颷횹ꆣ첫맙쇮틽죫ꆣ鑺쫂葴첫힣뗬쎫톪ꆣ웤첫맙틽죫ꆣ짏탁춬ꆣ
�돵죫ꆣퟠ펺뫍횮颷ꆣ틔هى횮뻹ꆣퟔ뷓짱횮颷ꆣ뷔ퟠهىꆣ룷훁웤뇝ꆣ
颷횹ꆣ힣쪷뻣�还쎫톪횮뚹ꆣ붵ퟔ陼뇝틔돶ꆣ짏뗛횮ꆣ짽ퟔ컧뇝ꆣ엤뗛횮ꆣ
짽ퟔ쎮뇝ꆣ쟠뗛횮ꆣ짽ퟔ틺뇝ꆣ돠뗛횮ꆣ짽ퟔ쯈뇝ꆣهى뗛횮ꆣ짽ퟔ캴뇝ꆣ
냗뗛횮ꆣ짽ퟔ폏뇝ꆣ뫚뗛횮ꆣ짽ퟔퟓ뇝ꆣ듳쏷횮ꆣ짽ퟔ뎽뇝ꆣ특쏷횮ꆣ
짽ퟔ탧뇝ꆣ웤菈맙훐맙화ꆣ룷뇣뛸짽ꆣ짏탁齯듳쏷틔쿂ꆣ鑺쫂춬ꆣꆣ
컥죋뗛ꆣ룷평웤뇝짽ꆣ화첫힣펭틽覯짏ꆣ룷푏짱ퟹ잰ꆣ뭥뚹쥷? ꆣ쿈还쓋
짽ꆣ명볈뗬ꆣ蕳웤쥷쿂튲ꆣ푏펙ꆣ홝헟틽쮾춽ꆣ첫맙쇮躛�헟ꆣ뻣붵ퟔ陼
뇝틔돶ꆣ쮾춽迍캻ꆣ화첫힣룷�ퟰ쯹ꆣ폖�푏췢맙놊탇횮ꆣ쿠듎뛸꺅ꆣ짏탁齯
췢맙틔쿂ꆣ폖�푏컥맙ꆣ腋齯놊탇튲ꆣ돵ꆣ覯짏푏펙ꆣ첫뎣쟤틽믊
뗛풄삜쾴ꆣ鑺葴홝헟틽첫캾풄삜쾴ꆣ짏탁춬튲ꆣ颷ퟷꆣ믊뗛훁삜쾴ꆣ颷횹ꆣ
쫌훐맲좡蕆ꆣ앤ꆣ컖쮮ꆣ폖쫌훐맲좡념ꆣ돐쮮ꆣ믊뗛쫖ꆣهى쫌색맲좡뷭
ꆣ앤ꆣ�ꆣ믊뗛躜쫖펙ꆣهى쫌색쫜뷭ꆣ맲뗬ꆣهى쫌색폖좡�뻴ꆣ
앤ꆣ�ꆣ믊뗛쫜뻴ꆣ쫌훐ퟃ삜쮮ꆣ폖쫌훐럮념ꆣ믊뗛쾴뻴ꆣهى쫌색폖쫚뷭ꆣ뷔
죧돵ꆣ믊뗛쫃뻴펙ꆣ쫌훐뗬념蕆ꆣهى쫌색쫜뷭ꆣ뗬ꆣ뷔죧뎣ꆣ첫뎣쟤틽믊
뗛ꆣ颷ퟷꆣ믊뗛풄覯ꆣ짽ퟔ쓏뇝ꆣ펙ꆣ颷횹ꆣ鑺葴첫캾쾴쫃�뻴ꆣ齯颷ퟷ틔쿂荸ꆣ
홝헟틽쮾춽짽ퟔ陼뇝ꆣ솢ퟰ쯹ꆣتحم색럮�ꆣ迄웤ꆣ첫뎣쟤틽믊뗛풄짏뗛ퟰ쯹ꆣ
裌ퟰ헟앥? ꆣ쫌훐�ퟃ髸تحج펙ꆣ觛뫍횮颷ퟷꆣ믊뗛쎿ퟃꭉ벰뢣ꆣ뷔ퟷ쫜뫍횮颷ꆣ
鑺葴홝헟틽첫캾짽ퟔ쓏뇝ꆣ풄짏뗛ퟰ쯹ꆣ裌쫂헟럮? ꆣ첫캾ퟃ髸تحج펙ꆣ颷ퟷꆣ첫
뎣쟤틽믊뗛�쳬짏뗛짱ퟹ잰ꆣ놱쿲맲ꆣ뗬뻴ꆣ앤ꆣ첫뎣쟤틽믊뗛짙췋ꆣ쿲놱솢ꆣ
颷횹ꆣ鑺荸뷔홝헟틽첫캾ꆣ첫힣돖냦ꆣ�짱ퟹ횮폒ꆣ陼쿲맲ꆣ흸힣컄ꆣ빓쒳쓪
驱듎퓂쮷죕ퟓꆣ쯃쳬ퟓ뎼쒳ꆣ룒헑룦鑺葴ꆣ쳬ퟓ쒳ꆣ횔잲첫캾럢쒳뎼쏻ꆣ룒
헑룦쳬짏뗛ꆣ짏탁춬ꆣ쳬짏뗛ꆣ듳쏷쓏훁ꆣ돵镎ꆣ졦컯駠�ꆣ쇹
髢�쪼ꆣ쪽ퟰ辤뗤ꆣ짷탞뙙컯ꆣ짏탁ꆣ캩짱뮯폽좺짺ꆣ�돉쫼욷ꆣ폪ퟷ쪩ꆣ
웕늩齯쮽ꆣ틲蚢콕ꆣ쪽ퟰ�쫂ꆣꆣ욝쏏쿄ꆣلمح튊뱯뎽ꆣ랽�폽ꆣ쪽
ퟱ뎣뙙ꆣ뺴틔폱늯ꃞ짼ꆣ쪢쫼욷ꆣ릧훂쇇ꆣ뇭웤틺썃퇉ꆣ뺴틔폱늯ꃞتحجꆣ
쪢쫼욷ꆣ苤욝떚쇇ꆣ쭝鶍한ꆣ룟ퟦ짱裲믊뗛엤짱ퟷ훷ꆣ랲鑺쫂힣냦ꆣ醪뙒쫰펙ꆣ
믊뗛놱쿲퓙냝ꆣ쫌뎼럮냦ꆣ붼짧쇮쫜ꆣ쯬럮돶ꆣ믊뗛퓙냝ꆣ鑺葴첫캾퓙냝ꆣ돵흸
힣컄펙ꆣ颷ퟷꆣ첫힣�ꆣ맲뗬냦짱ퟹꆣ앤ꆣ�ퟰ쯹ꆣ믊뗛냝펙ꆣ颷횹ꆣ첫뎣쟤
틽믊뗛풄엤뗛뻆ퟰ쯹ꆣ裌ퟰ헟앥? ꆣ쫌훐좡뻴�ꆣ�ꆣ믊뗛쫜뻴ꆣ쫌훐�ퟃ髸
ꆣ펙ꆣ颷ퟷꆣ첫뎣쟤틽믊뗛�룟ퟦ짱裲믊뗛짱캻ꆣ첫ퟚꆣ陼쿲맲ꆣ뗬뻴ꆣتحج
艡럼ꆣ앤ꆣ첫뎣쟤틽믊뗛짙췋ꆣ陼쿲솢ꆣ颷횹ꆣ짏탁ꆣ폖홝헟컥죋ꆣ룷틽컥랽짏
뗛ꆣ첫힣뷔좡뻴�ꆣퟃ髸تحجꆣ룷�뗬짱ퟹꆣ펙ꆣ�ퟰ쯹ꆣ춬ꆣ첫힣돖냦
�짱ퟹ횮ퟳꆣ놱쿲맲흸힣컄풻ꆣ빓쒳쓪驱듎퓂쮷죕ퟓꆣ킢퓸豏풪짱커믊뗛뎼
쒳ꆣ鑺葴ꆣ믊뗛뎼쒳ꆣ횔잲첫캾럢뎼쒳ꆣ룒헑룦룟ퟦ짱裲믊뗛ꆣ싄틁쪼ꆣ
썃쫂붼떚ꆣ폃훂쳬짏뗛ꆣ럼캩酣쇷끬ꆣ뗂맚쮼컄ꆣ貦풽헑짽ꆣ폀퇔엤
쏼ꆣ짏탁ꆣ镲캩쏏뒺ꆣ뺴웭볎띙ꆣ폃훂떚ꆣ쳬짏뗛럼캩룟ퟦ헜تحجꆣ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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쏷헑룱ꆣ변횮뙙ꆣ썃럮앦헂ꆣꆣ镲캩헽ꆣ쪽ퟱ뎣뗤ꆣ럼캩뗀蕦재풪ꆣ
뗂쪩욷컯ꆣ폀퇔엤쏼ꆣ貦풽헑짽ꆣ횔틔훆軅ꃞتحجꆣ쪢쫼욷ꆣ쪽쏷쭝ꆣ�짱ퟷ
훷ꆣ짐ꆣ펙ꆣ앤ꆣ믊뗛퓙냝ꆣ돵ꆣ흸힣컄펙ꆣ颷ퟷꆣ첫힣�ꆣ맲뗬냦짱ퟹꆣ
앤ꆣ�ퟰ쯹ꆣ믊뗛퓙냝ꆣ펙ꆣ颷횹ꆣ첫뎣쟤틽믊뗛�쳬짏뗛ퟹ잰ꆣ놱쿲솢ꆣ颷
ퟷꆣ첫힣룷틔뻴ퟃ짏ퟰ뢣뻆ꆣ뫏훃튻뻴ꆣ첫힣돖뻴쫌훐ꆣ쫌훐쫜뻴ꆣ컷쿲�ꆣ믊
뗛퓙냝쫜뻴ꆣ맲변뻆ꆣ�뻆ꆣ뗬뻴ꆣ艡럼ꆣ앤ꆣ첫힣룷싊تحم색��ꆣ첫힣鱰짱잰
죢ꆣ뷔좡잰쑟뗚뛾맇튲ꆣ볓�ꆣ틔죢릲훃튻�짏ꆣ첫힣돖�ꆣ틔쫚쮾춽ꆣ
쮾춽럮�컷쿲�ꆣ鑺葴퇔쫚ꆣ믊뗛쫜ꆣ틔쫚ퟳ폒ꆣ鑺ꆣ첫캾쫜틔쫚تحم색ꆣ홝헟틽
쮾춽붵ꆣ迍캻ꆣ믊뗛맲ꆣ좡뻴ꆣ쯬ꆣퟤ뻴ꆣ쫌훐�쫜뻴ꆣ틔쫚첫힣ꆣ첫힣쫜뻴ꆣ
迍�ꆣ믊뗛艡럼ꆣ앤ꆣ퓙냝ꆣ颷횹ꆣ첫뎣쟤틽믊뗛ꆣ颷ퟷꆣ믊뗛붵ퟔ쓏ꆣ�
냦캻ꆣ컷쿲솢ꆣ颷횹ꆣ컄컨췋ꆣ맄雇ퟷ쫦뫍횮颷ꆣ췋펙ꆣ? 钠ꆣ颷횹ꆣ커컨죫ꆣ
맄雇ퟷ쫦뫍횮颷ꆣ솢뚨ꆣ? 钠ꆣ颷횹ꆣퟔ듋틔쿂ꆣ랲鑺뷔첫캾黩돵ꭉꆣ웤荸틀믊
뗛탐쫂ꆣ�ퟴ뷔홝헟첫힣تحم색ꆣ믊뗛貢迍캻ꆣ홝헟틽첫캾ꆣ鑺葴첫뎣쟤黩膆ꭉꆣ
ퟔ쿂腋룄첫캾黩첫뎣쟤ꆣ풄삜쾴쫖ꆣ쾴쫃�뻴펙ꆣ홝헟틽첫캾ퟔ뇝짽覯ꆣ풄
쳬짏뗛훸ퟰ쯹ꆣ裌ퟰ헟앥? ꆣ첫캾ퟃتحج펙ꆣ커컨ퟷꆣ홝헟틽첫캾�쳬짏뗛짱
ퟹ잰ꆣ놱쿲맲ꆣ뗬뻴ꆣ앤ꆣ홝헟틽첫캾짙췋ꆣ놱쿲냝펙ꆣ홝헟틽첫캾풄엤뗛ꃞퟰ
쯹ꆣ좡뻴�ꆣ裌ퟰ헟앥? ꆣ첫캾ퟃتحج펙ꆣ홝헟틽첫캾�룟ퟦ짱裲믊뗛ퟹ잰ꆣ
첫ퟚꆣ陼쿲맲ꆣ뗬뻴ꆣ앤ꆣ홝헟틽첫캾짙췋ꆣ陼쿲퓙냝ꆣ짏탁컥랽ꆣ룷좡
뻴ퟃتحج릩뗬펙ꆣ�ퟰ쯹ꆣ춬ꆣ펙ꆣ홝헟틽첫캾�쳬짏뗛짱ퟹ잰ꆣ놱쿲솢ꆣ
맲ꆣ첫힣룷틔뻴ퟃ삜뢣뻆ꆣ뫏훃튻뻴ꆣ첫힣돖뻴ꆣ�첫캾횮폒ꆣ컷쿲솢ꆣ퓙냝쫜
뻴ꆣ맲변뻆ꆣ쯬ꆣퟤ뻴ꆣ첫힣�쫜첓뻴ꆣ迍�앤ꆣ냝펙ꆣ홝헟틽첫캾蕳迍캻ꆣ
돵ꆣ첫캾ꭉ貢꺅ꆣ홝헟틽맢떓쟤ꆣ鑺葴춬틔맢떓쟤黩뵋ꭉꆣ풄삜쾴쫖ꆣ쾴쫃�
뻴ꆣ짽ퟃ낻تحجꆣꭉ헽ퟹ엤ퟹꆣ腋ꭉ컥랽뗛튲ꆣ뵋ꭉ죧膆ꭉ횮荸ꆣ짏탁컥뗛ꆣ
틠룷엤ꭉ횮ꆣ펙ꆣ홝헟틽맢떓쟤붵ꆣ迍캻ꆣ돵ꆣ첫캾貢짽ꭉꆣ鑺葴첫뎣쟤貢짽ꭉꆣ
홝헟웟죋ꆣ럖틽컥랽뗛ꆣ벰듳쏷특쏷뗈ꭉ맙ꆣ풄삜쾴쫖ꆣ쾴쫃�뻴펙ꆣ룷평웤
뇝짽ꆣꆣ첫캾貢짽ꭉꆣ�틽컥뗛ꭉ맙ꆣퟃتحجꆣ뗬첫쫏ꆣퟹتحم색훺뗬ꆣ
컥뗛貢꺅ꆣ컥맙ꭉ맙ퟃتحجꆣ뗬릴쎢쫏ꆣퟹ힣쪷훺뗬ꆣ 풄뗚튻뗈ꆣ뻣ퟃ髸تحجꆣ
펙ꆣ룷�맲ꆣ뗬짱ퟹ잰ꆣ앤ꆣ룷틽붵�놾캻ꆣ돵ꆣ뗚튻뗈ꭉ맙貢짽ꆣ홝헟컥죋ꆣ
듎틽ꭉ맙ꆣ룷풄삜쾴펙ꆣ룷평웤뇝짽覯ꆣ풄뗚뛾뗈菈맙뻆ퟰ쯹ꆣ뻣ퟃتحجꆣ룷�
맲ꆣ뗬뻴菈맙ퟹ쫗ꆣ앤ꆣ뷔힣쪷تحم색훺뗬ꆣ쿠듎뛸꺅ꆣ홝헟룷틽ꭉ맙�놾캻ꆣ
돵ꆣ뗚뛾뗈ꭉ맙貢짽ꆣ홝헟쯄죋ꆣ듎틽ꭉ맙뻣풄삜쾴쫖ꆣ룷평웤뇝짽覯ꆣ풄뗚
죽뗈훐맙뻆ퟰ쯹ꆣ뻣ퟃ쟥뻆짲تحج鑺荸낻تحجꆣ틔ꭉꆣ�틽쯄죋ꆣ듎틽ꭉ맙ꆣ풄삜쾴
쾴펙ꆣ풄췢맙뻆ퟰ쯹ꆣퟃ쟥뻆鑺荸تحجꆣ틔ꭉꆣ�틽쯄죋ꆣ듎틽ꭉ맙풄삜쾴
쾴펙ꆣ풄놊탇뻆ퟰ쯹ꆣퟃ횼뻆鑺荸짲تحجꆣ틔ꭉꆣ웤힣쪷تحم색ퟃ뻆훺뗬ꆣ뷔죧菈맙
횮荸ꆣ펙ꆣ홝헟틽�ꆣ룷틽ꭉ맙�놾캻ꆣ짏탁ꆣ齯죕퓂틔쿂ꭉ荸튲ꆣ화ꭉ뻣
꺅ꆣ커컨횹ꆣ짏쿂화힣룷�ꆣ맲还뚹ꆣ앤ꆣ�ퟰ쯹ꆣ还헟ꆣ뭥뚹룷튻ꆣ짙틆맊
첎튲ꆣ럮뙙풻ꆣ�ꆣ�헟뎪ꆣ놊맙퓙냝ꆣ놊맙퓚캻헟뷔퓙냝ꆣ틑뢣헟늻냝ꆣ
풪뫍횮颷ퟷꆣ첫뎣쟤잰ퟠ띑ꆣ했퓙냝ꆣ췋ꆣ迍캻ꆣ믊뗛퓙냝ꆣ颷ퟷꆣ튻돉횹ꆣ鑺
쫂ꆣ葴럮뙙풻ꆣ놊맙퓙냝ꆣ놊맙퓚캻헟뷔퓙냝ꆣ첫뎣쟤잰ퟠꆣ했뻍췻쇇캻ꆣ鑺葴
홝헟�첫캾횮ퟳ풻ꆣ했뻍췻쇇캻튲ꆣ첫뎣쟤틽믊뗛ꆣ颷ퟷꆣ믊뗛뻍췻쇇캻ꆣ쓏쿲
솢ꆣ颷횹ꆣ鑺葴홝헟틽첫캾튲ꆣ좺맙貢냝ꆣ짏쿂화힣ꆣ룷裌�짱ퟹ잰ꆣ좡폱
軅힣냦ꆣ죕퓂틑짏ꆣتحم색틔짼쫲벰뻴뻆ꆣ룷평웤뇝붵覯ꆣ쓏탐붛닱覯
컷ꆣ�覯陼탐ꆣퟔ쓏뇝뗇닱覯ꆣ틔폱軅힣냦컯훃닱짏釴菈ꆣ화힣쪷폖틔菈맙
틑쿂횮뙙軅뷔迄쇇ꆣ짏탁齯죕퓂틑쿂짼軅ꆣ폐컥뗛軅ꆣ럮뙙풻ꆣ뿉쇇ꆣ陼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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쏦룷쇹죋ꆣ틔뻦쇇믰ꆣ냫닱ꆣ첫뎣쟤잰ퟠꆣ뙙꺅ꆣ鑺葴홝헟잰냗뙙꺅ꆣ葴첫캾돶ꆣ
첫뎣쟤틽믊뗛�듳듎ꆣ颷ퟷꆣ믊뗛돶훐觃ꆣ짏탁腋菈觃ꆣ뗮훐녏잰쫜ꮕꆣ
틔쫚짐틂럮뙒ꆣ뗮훐녏폖잰쫜듳ꮕꆣ졁쥷쫌크죧뎣荸ꆣ믊뗛죫듎ꆣ颷횹ꆣ홝헟�
틽ꆣ룷틽맙ꆣ춨쫂짡죋ꆣ럖틽迄좺맙ꆣ화랽뿍쪹ꆣ틔듎돶ꆣ�틽틽뙒쪷첫힣
틑쿂ꆣ뻣迍裌쫂캻ꆣ솢뚨ꆣ럮뙙풻ꆣ퓙냝ꆣ뙒쪷틔쿂뷔퓙냝ꆣ�틽틽돶ꆣ릤죋뛾
컨틔듎돶ꆣ 

�豭ꆣ짏탁춬ꆣ 믊뗛볈�듳듎ꆣ쫌훐냦ퟠꆣ했뷢蟀ꆣ貢쪿늻늿컩ꆣ
믊뗛춣듳듎튻뿌ꆣ鎀튻맄黩튻蟀ꆣ�헌크�襔ꆣ죧臭荸ꆣ죽뿌ꆣ鎀뛾맄黩
퓙蟀ꆣ貢쪿늼헌ꆣ쫌훐냦ퟠꆣ했훐蟀ꆣ믊뗛럾춨쳬맚뵻벆엛ꆣ화맙럾뎯럾ꆣ
돋헟럾쩛ꆣ컥뿌ꆣ鎀죽맄黩죽蟀ꆣ춨쫂짡죋럖틽좺맙뿍쪹뗈ꆣ탲솢듳듎
횮잰ꆣ뷼쓏ꆣ컄커쫌뎼풄듳듎럮펭ꆣ돋هى쇮�뷰�듳듎췢ꆣ쓏쿲ꆣ잧얣貢�
솢�ퟳꆣ쫌훐냦ퟠꆣ췢�ꆣ첫荗쟤짽裌�ꆣ믊뗛돋�돶듎ꆣ뾙질쫌크ꆣ뺯�죧
뎣荸ꆣ믊뗛짽�ꆣ첫荗쟤솢쫚붗ꆣهى쫌색ퟠ띑ꆣ했�끬ꆣ췋迍캻ꆣ蓓ꆣ
띑뺯�죧뎣荸ꆣهى쫌색�헟詁틽ꆣ잧얣貢�詁�뛸�ꆣ훁쫌뎼짏쯹ꆣهى쫌
색ퟠ띑ꆣ했駠춣ꆣ쫌뎼짏ꆣ쫌훐잰돐훆ꆣ췋띑훆풻ꆣ뿉ꆣهى쫌색췋띑ꆣ
쫌뎼짏ꆣ�헟돐苷ꆣ컄커쫌뎼뷔짏꺅ꆣهى쫌색ퟠ띑ꆣ했�폒짽ꆣ쫌훐잰
돐훆ꆣ췋띑훆풻뿉ꆣهى쫌색췋迍캻ꆣ잧얣貢�짽펙ꆣهى쫌색ퟠ띑ꆣ했�
끬ꆣ췋迍캻ꆣ맄苷틴ꆣ蓓ꆣ맄뒵헱ퟷ뛸�ꆣ컄커좺뎼貧迄ꆣ죧臭荸ꆣ화랽뿍
쪹뇣�ꆣ훁돐쳬췢ꆣ쫌뎼쿂쯹ꆣ駠춣ꆣ컄커쫌뎼뷔쿂ꆣ잧얣貢�
붵솢�폒펙ꆣ蓓ꆣ잧얣貢�詁�뛸�ꆣ죫볎뗂ꆣ듳颷쇮쇮ힲ��횮ꆣ
뷔醪맄雇ꆣퟠ닉듄횮颷ꆣ훁첫顏ꆣ? 钠ꆣ颷횹ꆣ죫첫顏ꆣ맄雇ꆣ폖ퟠ첫뫍횮
颷ꆣ훁饍뷖놱ꆣ꺔陼짏ꆣ��쓏쿲ꆣ쫌훐�잰맲ퟠꆣ띑쫌훐뎼쒳퇔ꆣ했
붵�ꆣ艡럼ꆣ앤ꆣ�쫌캻ꆣ믊뗛붵�ꆣ돋�틔죫ꆣ뾙질쫌크ꆣ뺯�죧뎣荸ꆣ쫌뎼
迄훁ꆣ? 钠ꆣ颷횹ꆣ돵ꆣ컄커좺뎼맙훁돐쳬췢ꆣ춨쫂짡죋돐횼ꆣ좺맙腋�ꆣ
믊뗛볈죫ꆣ쫌훐냦ퟠꆣ했뷢蟀ꆣ뿛ꆣ貢쪿룷�웤쯹ꆣ춨뗤풪뙙ퟫꆣ 

풪쓪훐ꆣ쳆ퟓ풪탬裔춬흨쓏붼쿈변ꆣ흨횮풻ꆣ뎼뗈횔낸酣쓪탞뙙맙豏
齯볉뗈ꆣퟠ룄닱퓚변잰ꆣꃮ띑변횮뙙ꆣ뇘쿈붵짱ꆣ훜죋짐돴ꆣ변쳬葴닱헟ꆣ
뎼뗈내뙙펛펭짱횮셸ꆣ颷쇹힃뛸튻ퟷ葴ꆣ쳬짱붵ꆣ냋힃뛸튻ퟷ葴ꆣ뗘땯돶ꆣ뻅힃
葴맭짱뿉뗃뛸뙙틓ꆣ葴붵짱틔颷ꆣ훜뙙헽컄ꆣ럇홞닱틔붵짱튲ꆣ내짐돴횮셸ꆣ
늻黩횮쿈ꆣ볙죧훜죋짐돴ꆣ변쳬葴닱ꆣ죝믲돴ꆣ쿈틔펭짱ꆣ좻葴틳죋짐
슕ꆣ변쳬틠닱ꆣ뫎슕뿉ꆣ쿈펭짱뫵ꆣ폖내酣훐ꆣ齯볉뗈ퟠ띑ꆣ镸쫏횮잰ꆣ
ꪚퟱ맅뙙ꆣ훜캺틔붵ꆣ췽黩鍰틦헟ꆣ뷱내맹镸쓏붼�ꆣ벰푝ꂖ퇅ꆣ변랽ꆣ
폖낸쯎횾쯹햓ꆣ틠변랽ꆣ폖饺쓏تحج놱تحجꆣ벰솺붼ꆣ틠쿈뢣뻆펙ꆣ쇇ꆣ
튻ퟷ랽ꆣ폖내훜벰쯥붼ꆣ틠쿈변ꆣ鏾듋벴훜ퟱꆣ镸늻쿈ꆣ齯
볉횮ퟠꆣ튻ퟷ쫂ꆣ쫂튻ퟷ셸ꆣ쓋쿠맔ꆣ폖내훜뙙듳ퟚ늮슚ꆣ틔폱ퟷ쇹웷ꆣ틔뙙쳬
뗘쯄랽ꆣ푝ꆣ뙙黩쪼룦짱镲ꆣ변튻ퟷ쭝ꆣ짱ퟹ튲ꆣ폖컄튻ퟷ쿂컄ꆣꆣ틔쥮
뙙쳬ꆣ틔هى뙙뗘ꆣ뷔폐짼軅ꆣ룷럅튻ퟷ죧ꆣ웤웷횮즫ꆣ폖뙙웷ꆣ폐틔짙黩
�헟ꆣ변쳬쳘짼ꆣ쫇횪쥮횮앣쥮짼ꆣ뻣뫏뗬횮짱ퟹꆣ샭벴튻ퟷ릝ꆣ늻믳ꆣ폖ꆣ
쯄ꮕ폐�ꆣ틔쳬싃짏뗛ꆣ벴쏷쳬짏뗛횮镲ꆣ틔싃컥랽쳬뗛쏷틓ꆣ웤쟠ꮕ돠
냗풪ꆣퟔ쫇솢뒺솢쿄솢쟯솢뚬횮죕ꆣ룷폚웤랽펭髢쯹폃ꆣퟔ럖葥틓ꆣ뷱내
酣쯹룄탂뙙ꆣ틔쥮앣쥮짼쥮軅ꆣ뻣폃쿈ꆣ쥮볈틑틓ꆣ쯹틔ퟱ볓쯄ꮕ폐
�ꆣ뗬횮짱ퟹꆣ짼볈틑틓ꆣ쯹틔룼볓짼ꆣ돤웤貚튻ퟷ貍ꆣ�ꆣ믬쳬컥뗛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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춬폃쯄짼ꆣ쪧쳘짼횮쏷컄ꆣ볓黩뛾ꃙꆣ짮맔뙙훆ꆣ튻ퟷ틢쫂쓋齯酻ꆣ했틀�퍞앦
뙙ꆣ쿈변ꆣ쫼퓊붛셸ꆣ횔흨ꆣ컄풷펢졁ꆣ 

쳬貚풪쓪뛾퓂뚡몥ꆣ볓짏ퟰ첖ꆣ뗛퍈쿭풪풪믊뗛폚탂轒ꆣ볗컧ꆣ퍈쿭첫轒ꆣ뇻짪ꆣ
뫏변쳬뗘쓏붼ꆣ앦쳆闸풪ퟚ뱯ꆣ풪ퟚ볈뚨풪뙙ꆣ쳬貚풪쓪ꆣퟱ뫏변쳬뗘쓏
붼ꆣ웤ퟱ틔黩맊쫂ꆣ뵋쳆횮쫀ꆣ쒪쓜룄튲ꆣ쳆闸뙙颷횾ꆣ 

쳬貚풪쓪뛾퓂뇻탧ꆣ푴풻ꆣ랲쯹변쿭ꆣ뇘퓚릪퍈ꆣ늻퍈변뙙貢폐ꆣ웤믊뗘땯
틋뻍쓏붼재삤뫏변ꆣ죽퓂뇻짪ꆣ뫏변쳬뗘쓏붼ꆣ菔뢮풪هممꆣ 

쳬貚풪쓪뛾퓂뛾쪮죕ꆣ뫏변쳬뗘쓏붼ꆣퟔ폐쫂쟰ꆣ뷔쳬뗘뫏변ꆣ죴菔쏼듳
쫂룦쟰ꆣ폐쮾탐쫂틠죧횮ꆣ컄ꭉ춨뾼ꆣ 

쳬貚컥�푴풻ꆣ믊췵횮뗤ꆣ탞냙듺ꆣ붼변횮셸ꆣ퓊賙죽ꆣ쉽죋볈틲镲틔
훆틋ꆣ췵헟틠뺉쟩틔룯뙙ꆣ쟒ퟰ쒪듳뫵쳬뗘ꆣ뙙쒪돧뫵ퟦퟚꆣ蟀엤헑짽ꆣ�틋꺐
钵ꆣ뷱齁蝌횮ꭉꆣ볈훸遡쪽ꆣ쓏놱횮붼ꆣ캴햹镲쿭ꆣퟔ뷱틔ꆣ쎿�쯄镲쏏
퓂ꆣ쿈鏱벪죕ꆣ변쳬짏뗛ꆣ웤믊뗘땯뫏변ꆣ틔듎죕변뻅豭覯ꆣ뷔쇮퓗뎼탐뙙뗬
변ꆣ蓕돧鶍ꆣ띑틢퇉ꆣ춨뗤ꆣ 

쳬貚컥�쪮뛾퓂탁폏ꆣ푴풻ꆣ웭띙짏뗛ꆣ뒺쿈췵ꆣ폀캩틲탄ꆣ룒췼죧퓚ꆣ틔
풔화앦뗤ꆣ蒓틔탂荸ꆣ쟥轒짼ꆣ볓쳘蝌ꆣ쳬뚬변ꆣ훘퓶틔镲쿭ꆣ魲싄욝
쮪슶ꆣ�룐캩짮ꆣ햰뇋붼覯ꆣ폐金헑쫂ꆣ틋틔臭驱헽퓂ꆣ퍈홝첫轒ꆣ뇣쓏붼
뫏변ꆣ죔쇮훐闸쿂ꆣ벴앣뙙맙풔뚨荸힢ꆣ쇹�헽퓂컬ퟓꆣ퍈쓏붼ꆣퟱ믊뗘
땯ꆣ菔뢮풪هممꆣ 

쳬貚뻅�쪮튻퓂ꆣ훆ꆣퟔ뷱룦ꭉ첫쟥豭벰첫轒ꆣ룄黩뎯ꭉꆣ틔룦헟앒쿂횮셸맊튲ꆣ
菔뢮풪هممꆣ 

쪮�헽퓂죉뎽ꆣ뎯ꭉ첫쟥豭ꆣ맯쯈ꆣ뎯첫轒ꆣ볗컧ꆣ폐쫂쓏붼ꆣ뫏변쳬뗘ꆣ
뙙꺅ꆣ듳짢쳬쿂ꆣ앦쳆闸풪ퟚ뱯ꆣ 

쳬貚쪮�컥퓂ꆣ틔잰붼변쳬뗘ꆣ틔룟ퟦ짱裲믊뗛엤ퟹꆣ맊貢변붼ꆣ轒룦짱裲믊뗛
쫒ꆣ뙙荸횾ꆣ 

쳬貚쪮�헽퓂ꆣ훆풻ꆣퟔ뷱틔ꆣ鑺변쓏붼ꆣ쭝ꭉ첫쟥豭ꆣ쭝쿭첫轒ꆣ웤첫캾탐
쫂ꆣ잰튻죕ꆣ훂تحم좡뻟폰荸ڄ늾ꆣ릫럾틽죫ꆣ퍈쫚힣냦ꆣ쓋뢰쟥تحمꆣ틔햹한
뺴ꆣ菔뢮풪هممꆣ 

재풪풪쓪쯄퓂볗틺ꆣ짏퍈쿭뻅轒ꆣ쯬폐쫂쟰ꆣ틮죕ꆣ뙒쏷ꆣ듳짢쳬쿂ꆣ
쇹퓂벺폏ꆣ돵훃첫틒짱覯쟰陼ꆣ쫇죕ꆣ쏼퓗쿠췵국鑺탐쫂ꆣ앦쳆闸썃ퟚ놾
뱯ꆣ 

짏풪뛾쓪뻅퓂ꆣ좥짏풪첖띑풪쓪ꆣ틔쪮퓂黩驱쫗ꆣ퓂틔쯹붨뎽黩쏻ꆣ풪쓪붨
퓂탁몥ꆣ폐쫂쓏붼ꆣ쳆闸썃ퟚ놾뱯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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풪쓪붨ퟓ퓂ꆣ푴풻ꆣ믊췵럻죰ꆣ醪蕦땯ꆣ뗤뙙轕앤ꆣ쪽듦떚룦ꆣ틔죽듺
헽쮷ꆣ쯹짐늻춬ꆣ냙췵믕첖ꆣ齯슄꺐띑ꆣ욝놡뗂ꆣ쮼蒓뎣튎ꆣ틲탐酣횮죕ꆣ
貢蓕캩탂횮뗤ꆣ뛸붨풪솢훆ꆣ菔쏼醪럻ꆣ쫜쳬뗘ퟦퟚꆣ짪냙뇙쟤쪿ꆣ뷱볈톭
화맅램ꆣ힌뇋첓쏻ꆣ룯맊횮틋ꆣ틑탻뎼쿂ꆣ헑裳횮횼ꆣ캴햹붼轒ꆣ틲镲苤뙙ꆣ
鏱죕한ꆣ틋좡臭퓂튻죕ꆣ변쟰벰첫틒覯ꆣ붨퓂탁몥쮷ꆣ냝쓏붼ꆣ변첫틒覯ꆣ
뙙꺅�豭ꆣ菔뢮풪هممꆣ 

轖뗂뛾쓪뛾퓂틒몥ꆣ폐쫂쓏붼ꆣ쳆闸듺ퟚ놾뱯ꆣ 

轖뗂뛾쓪ꆣ폐쫂쓏붼ꆣ迄ꪚ맂벰흨ꆣퟤ틔첫ퟦ엤쳬ꆣ앦쳆闸놾뱯ꆣ 

쳬貚쪮�컥퓂틑잰ꆣ붼변쳬뗘ꆣ틔룟ퟦ짱裲믊뗛엤ퟹꆣ貚醪풪쓪ꆣ뛅鵵黩첫뎣
쟤뙙荸쪹ꆣ虔췢톦驷돧뺴뗈흨ꆣ틔짱裲믊뗛黩쫜쏼횮훷ꆣ럇쪼럢횮뻽ꆣ늻뗃黩
첫ퟦꆣ틔엤쳬뗘ꆣ첫ퟦ뺰믊뗛ꆣ쪼쫜럢폚쳆ꆣ벴틳횮웵ꆣ훜횮튲ꆣ했틔첫ퟦ
뺰믊뗛붼엤쳬뗘ꆣ룦했ퟚ轒ꆣ틠첫ퟦ뺰믊뗛ퟃꭉꆣ홇흨듳럲샨軖흨ꆣ틔첫ퟦ뺰
믊뗛럇쫜쏼횮뻽ꆣ늻뫏엤쿭쳬뗘ꆣ뛾쓪컥퓂ꆣ軖�흨ꃮꆣ黩쪮풑쪮풻ꆣ驷돧뺴
톦뗈ꆣ띑뙅홞뚬훁변쳬쟰ꆣ훜죋葴틔�ퟦ뗛螿엤ꆣ뎼軖풑풻ꆣ蟸핚풻ꆣ폐
폝쫏쿄쫏뻣뙅هى뗛ꆣ짌죋뙅쮴ꆣ훜죋뙅螿ꆣ뻣늻퇔변쳬쟰ꆣ튻튲ꆣ풊짌
풻ꆣ끬ꆣ듳뙅튲ꆣ폖늻퇔변쳬쟰ꆣ뛾튲ꆣ풊훜풻ꆣ펺ꆣ뙅첫ퟦ튲ꆣ
폖늻퇔변쳬쟰ꆣ죽튲ꆣ뙙펛변램풻ꆣ폐폝쫏쿄쫏뻣뙅هى뗛ꆣ틳죋훜죋뻣
뙅螿ꆣ폖늻퇔변쳬쟰ꆣ쯄튲ꆣ뙙펛듳苷풻ꆣ늻췵늻뙅ꆣ췵헟뙅웤ퟦ횮쯹ퟔ
돶ꆣ틔웤ퟦ엤횮ꆣ폖늻퇔변쳬쟰ꆣ컥튲ꆣꂖ퇅컄풻ꆣ뙅ꆣ듳변튲ꆣ폖늻
퇔변쳬쟰ꆣ쇹튲ꆣ볒핚ꆣ랲쯄듺뗛췵횮쯹붼ꆣ뷔틔엤쳬튲ꆣ웤쯹홞뙅헟ꆣ
뷔컥쓪듳변튲ꆣ폖늻퇔변쳬쟰ꆣ웟튲ꆣ녒횲ꆣ뙅변쏻ꆣ뙅헟뗛튲ꆣ쫂ퟰ
쏷뙅ꆣ맊풻뙅ꆣ폖늻퇔변쳬쟰ꆣ냋튲ꆣ췵썃ꆣ뙅홞컥쓪듳변횮镲ꆣ폖
늻퇔변쳬쟰ꆣ뻅튲ꆣ맹ꆣ뙅컥쓪횮듳변ꆣ폖늻퇔변쳬쟰ꆣ쪮튲ꆣ
뎼軖홞뙅쫇컥쓪ퟚ轒횮듳변ꆣ풊뙙붛苷ꆣ컄셸헑좻ꆣ뎼튊뙙펛변램ꆣ벰뙙펛듳苷ꆣ
짌끬뗈죽첎탾푝ꆣ믲띑변쳬ꆣ믲변췾퇶ꆣ뎼뺫풔뗤벮ꆣ룼齯틔뙅홞
변쳬쟰벰붼변쳬헟ꆣ貏죧뙅쫇변횮ퟮ듳ꆣ葴뿗ퟓ핦킢붛ꆣ黩졦듺냙췵램ꆣ띑
훜릫듳킢ꆣ뫎늻퇔벴뙅뗛螿쟰틔엤쳬ꆣ뛸랴퇔붼틔엤쳬ꆣ쫇틔컥붛
뻣齯웤핦ꆣ쉽죋쯹틔늻퇔ꆣ�흨듳뗤ꆣ틠뫎죝틗ꆣꩱ뿖늻컲ꆣ뷱룼ퟷ쪮ꆣ웤튻
풻ꆣ훜ꆣ펺ꆣ뙅변첫ퟦ튲ꆣ탾륻ꆣ뙅ꆣ듳변첫ퟦ컄췵튲ꆣ짌ꆣ끬ꆣ
듳뙅튲ꆣ탾폖륻ꆣ듳뙅ꆣ변쳬튲ꆣ럲짌훜횮ꆣ웤컄뮥핦ꆣ믲뙅첫ퟦꆣ믲
듳뙅ꆣ뻣쫇컥쓪ퟚ轒횮듳변ꆣ풔퍛뗤벮ꆣ룼齯꺐춬ꆣ캩탾륻끬ꆣ쓋띑쫇붼변
쳬ꆣ풔탾횮틢ꆣ틲듋짌뙅ꆣ죧듳苷듳변ꆣ죧뒺쟯듳쫂첫轒ꆣꂖ퇅ꆣ뙅ꆣ듳
변ꆣ듳변ꆣ틠쫇ퟚ轒횮변ꆣ뿉뗃뇣띑변쳬뫵ꆣ죴죧쯹핦듳뙅ꆣ벴붼변쳬띑
뙅ꆣ벴쫇변ퟚ轒ꆣ폖변램핦폝쿄짌훜ꆣ뙅هى뗛앣螿ꆣ듳苷ꆣ늻췵늻뙅ꆣ뙅짏뻣齯
듳ퟖꆣ탾틲뫎迍띑변쳬뫵ꆣ폖끬컄틠늻루螿앣룐짺뗛ꆣ맊횪끬횮뙅ꆣ黩럇뙅
螿벰붼변쳬쏷틓ꆣ틳훜컥뗛횮듳변ꆣ좺붛놊쪷ꆣ벰죥둔豗ꆣퟔ맅솢퇔훸햓ꆣ탲
횮풔틓ꆣ뻣齯틔뙅黩변쳬ꆣ뫎鞉훜뿗횮램퇔ꆣꪚ좡뾵탧횮킡푝ꆣ뇣폻�붛럇쉽ꆣ
핟腹뗤ꆣ횇퓕ꆣ웤뛾풻ꆣ듳苷띑뙙늻췵늻뙅ꆣ췵헟뙅웤ퟦ횮쯹ퟔ돶ꆣ틔웤ퟦ
엤횮ꆣ화뫮벰웤첫ퟦ헟ꆣ듋핦췵헟葴꺔뙅ꆣ웤홞변램폝쿄짌훜ꆣ뙅هى뗛벰螿ꆣ늻
췵葴늻뙅ꆣ쯹꺔뙅웤ퟦ횮쯹ퟔ돶ꆣ홞폝쿄돶هى뗛ꆣ틳훜돶뗛螿ꆣ틔뷼ퟦ엤뛸변횮ꆣ
ퟔ돶횮ퟦꆣ볈齯ퟚ轒ꆣ벴쫇ퟔ췢훁헟ꆣ맊춬횮쳬뗘짱땯ꆣ틔ퟦ엤뛸횮ꆣퟔ돶횮
핦ꆣ럇떫뢸ꆣ퓚쒸틠좻ꆣퟳ苷ퟓ깡ꆣ葴컒훜횮ퟔ돶ꆣ듋뿉뗃띑돶첫캢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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뗛뫵ꆣ맊풻늻췵늻뙅ꆣ췵헟뙅웤ퟦ횮쯹ퟔ돶ꆣ틔웤ퟦ엤횮홞튲ꆣ벰화뫮횮뙅ꆣ葴
붵췵헟늻뗃변ퟔ돶횮ퟦꆣ횻벰첫ퟦ뛸틑ꆣ맊풻화뫮벰웤첫ퟦꆣ듋횮홞튲ꆣ탾
腹ꆣ럖뙅黩죽ꆣ힢변램ꆣ뙅홞변쳬쟰ꆣ튻튲ꆣ힢ퟳ苷ꆣ띑붼변쳬틔
엤췾퇶ꆣ륻짌폖띑붼변쳬ꆣ뛾튲ꆣ힢훜ꆣ뙅듳변ꆣ듳쯄镲횮변ꆣ뛸
킡떄ꆣ첫ퟦ홞컄췵ꆣ죽튲ꆣ뙅쫇튻변ꆣ탾컶횮黩죽ꆣ떹腹ꆣ뷔싊لح틜ꆣ퓸
齯뗤鏾ꆣ뫎ퟣ뿉酻ꆣ웤죽풻ꆣ폝쿄짌훜틑잰ꆣ뙅ퟦ횮쯹ퟔ돶ꆣ웤셸헑좻ꆣퟔ鵨
镸캺틔�잧驱ꆣ웤뙙쯬ꆣ폖탾쯹핦ꆣ웤퇔늻붛ꆣ쿈죥鞉횮ꆣ캴퓸탐폃ꆣ폞
틔黩腹횮셸ꆣ轕鞉횮힢ꆣ늻ퟣ틔헽듳뗤ꆣ웤쯄풻ꆣ쯹띑뷱죽뙙탐듺헟ꆣ뷔
쫇탾횮豗ꆣ했鏾豗틔쏷횮풻ꆣ鏾豗ꆣ뷱폻틔뺰믊뗛黩쪼ퟦ횮轒ꆣ틔엤
쳬ꆣ迍앣흨쿠맔ꆣ뫎헟ꆣ췵훆ꆣ쳬ퟓ웟轒ꆣ탾ꆣ듋훜뙙튲ꆣ웟轒헟ꆣ첫ퟦ
벰컄커횮ꆣ앣퍈轒쯄튲ꆣ틳葴쇹轒ꆣ웵벰鲫ꆣ앣뛾헑뛾쓂튲ꆣ鏾豗ꆣ쿄늻틔
벰닽틢黩쪼ퟦꆣ헑좻뿉횪튲ꆣ뛸폻틽웵黩샽ꆣ웤셸폖꺐쫇ꆣ민맅
뷱ꆣ齯틔죋뎼黩쪼ퟦ헟ꆣ캩틳틔웵ꆣ훜틔ꆣ럲웵헟ꆣ뷔쳬ퟓ풪횮ퟓꆣ룐짱
뛸짺ꆣ컴뗛螿듎몆뗒ꆣ폐誻쫏횮얮ꆣ췌풪횮싑ꆣ틲짺웵ꆣ웵뛸ퟴ폭훎쮮ꆣ
폐듳릦ꆣ쮴쓋쏼웵ퟷ쮾춽ꆣ냙탕볈뫍ꆣ쯬럢짌ꆣ맊풊풻ꆣ쳬쏼풪ꆣ붵뛸짺짌ꆣ
햬틳췁쎢쎢ꆣ듋횮홞튲ꆣ헟ꆣ웤쒸폐�쫏횮얮풻쭋讐ꆣ黩뗛螿ꆣ돶튰싄뻞
�ꆣ좻폐퓐ꆣ짺ꆣ뛸쟚볚띷ꆣ裲슄앥黩�躟ꆣ쳬쿂뗃웤샻ꆣ폐듳릦ꆣ
쮴럢�ꆣ첖풻ꆣ쳆폝쿄횮ꆣ뷔폐쇮뗂ꆣ풊풻ꆣ싄뗛커쏴ꆣ뻓좻짺ퟓꆣ
벴폐�볒쫒ꆣ듋횮홞튲ꆣ쮴폭폐쳬쿂ꆣ웵퓚웤ꆣ솿릦뇈뗂ꆣ틖웤듎튲ꆣ쮴쫚
슚葴능냙띙ꆣ럳컥뷌ꆣ폭힌릦葴욽쮮췁ꆣ햬냙�ꆣ맊蟸핚풻ꆣ쉽죋횮훆튲ꆣ릦
쪩죋葴횮ꆣ틔쯀쟚쫂葴횮ꆣ웵黩쮾춽뛸죋�쓀ꆣ쟚냙띙뛸쯀ꆣ뷔뻓잰듺
뗤ꆣퟓ豏폐쳬쿂ꆣ뗃늻ퟰ뛸ퟦ횮뫵ꆣ웤컥풻ꆣ볈ퟰ핦ꆣ킡뗂엤맑ꆣ쯬틔
엤ꆣ횻튻뗛짐늻뗃뫏엤컥뗛ꆣ뷱틔뺰믊뗛쳘엤쳬ꆣ셸뿉뫵ꆣ웤쇹풻ꆣ
놊뎼ꆣ짏뗛앣컥뗛튻튲ꆣ쯹틽뒺맙ꆣ쳬싃짏뗛ꆣ쳬싃쯄췻ꆣ싃펖놊ꆣ葴
짏뗛쫇컥뗛ꆣ뎼풻ꆣ늻좻ꆣ싃슠펖놊ꆣ돶ꂖ퇅ꆣ벰黩변쏻ꆣ뒺맙펖ꆣ힢폐쏷
컄ꆣ죴죧쯹퇔ꆣ싃짏뗛뇣돉컥뗛ꆣ葴벾쫏싃첩즽ꆣ뿉뗃뇣쫇쯄튮ꆣ웤웟풻ꆣ
쯹鏾豗ꆣ葴뺰믊뗛퍈녍ꆣ轒훷뫏ꆣ蕳폻엤쳬뗘ꆣ腹ퟦퟚꆣ럲쪼ퟦ헟ꆣ
붛빝닝쏁ꆣ듳葴쳬ꆣ쯹틔헽풪髢轖듳ꆣ졦컯횮ퟚꆣퟰ틔훁髢쏈蓓횮쪼죕ꆣ
뻣쓏붼튲ꆣ럲졦컯횮쪼ꆣ쳬튲ꆣ죋횮쪼ꆣퟦ튲ꆣ죕횮쪼ꆣ훁튲ꆣ�뗘뛸변ꆣ
�튲ꆣ웷폃쳕�ꆣ탔튲ꆣ짼폃ꃙꆣ한튲ꆣ헗쓏붼ꆣ뻍캻튲ꆣ훁ퟰ훁�ꆣ늻룒
춬폚쿈ퟦꆣ뙙튲ꆣ맊냗뮢춨풻ꆣ변쳬驱튻헟뫎ꆣ쳬훁ퟰ훁�ꆣ쫂횮늻룒퉃تىꆣ맊
틲驱횮髢쪼�뛸변횮ꆣ뷱蟸볒튻驱쯄변횮ꆣتى쒪듳퇉ꆣ짏뗛컥뗛ꆣ웤쯬ꆣ
떡틠짵틓ꆣتى앣떡뷔뙙횮쪧ꆣ늻뿉늻횪ꆣ럲퍈폐쿞ꆣퟦ폐뎣ꆣ쉽죋훆뙙ꆣ뻽ퟓ늻
틔쟩힃틗ꆣ蟸볒훘맢샛쉽ꆣ驶냙钵ꆣ�늻횪뺰믊뗛쪼럢쳆ꆣ꺔镲춨죥ꆣ흨릦
뛈뗂ꆣퟰ짱裲뿋엤뇋쳬ꆣ돧첫ퟚ틔엤짏뗛ꆣ짱폐ퟚ훷ꆣ黩죕틑뻃ꆣ뷱폻짱裲엤
몬飐뱾ꆣ틒첫ퟚ엤짏뗛ꆣ葴ퟏ캢컥뺫ꆣ짏뗛ퟴ튲ꆣ틔ퟓ쿈뢸ꆣ�뙙틢뫵ꆣ럇횹짱
땯캻ꆣ틠틔ퟦퟚ맔탲ꆣ뫎틔짏띑믊쳬ퟦퟚ횮틢퓕ꆣ죴럲짱裲횮릦ꆣ첫ퟚ횮뗂ꆣ
룱믊쳬짏뗛ꆣ뎼틔黩붼ퟚꆣ齯틔볓퇉ꆣ웤냋풻ꆣ폻틔뺰믊뗛黩쪼ퟦꆣ볈
럇퓬컒蕞폮ꆣ붛빝닝쏁횮훷ꆣ맊럇쿄쪼ퟦ폭ꆣ틳쪼ퟦ웵ꆣ훜쪼ퟦꆣ鵨쪼ퟦ룟뗛ꆣ
캺쪼ퟦ커믊뗛ꆣ镸쪼ퟦ탻뗛ꆣ蟸볒쪼ퟦ짱裲믊뗛ꆣ춬릦뇈뗂ꆣ뛸뫶镎ퟚ쟰
횮짏ꆣ黩쳬욥ꆣ퓸홞쟰늻죧쇖럅뫵웤뻅풻ꆣퟲ쯹퇔캺컄뗛�ꆣ틔커뗛닙黩
쪼ퟦꆣ镸커뗛퇗ꆣ틔탻뗛�黩쪼ퟦ헟ꆣ럲쏏뗂훙�헟ꆣ뷔죋苜튲ꆣ鏭쳬쿂횮辊뇸ꆣ
銶鵨캺횮캢훷ꆣ貣훆몣菈ꆣ쇮탐닝�ꆣ럾킖쏡ꆣ�釒ꆣ쳬ퟓ魑쫂폚쮽뗚ꆣ릫쟤
쇐냝폚뗀ퟳꆣ쏻黩뎼ꆣ蓝貍쇪뻽ꆣ훷틲횮뛸顉뗛ꆣ잰췵평횮뛸뙕듺ꆣퟓ豏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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뛸ퟦ횮ꆣ늻틠뿉뫵ꆣ웤쪮풻ꆣ쯹틽짌훜캺镸ꆣ볈늻꺔틓ꆣ葴뺰믊뗛늻黩쪼ퟦ쏷
틓ꆣ컒짱裲냎돶좺탛횮훐ꆣ삪쟥쯥쫒ꆣ헼짺쏱襔첿ꆣ葴쿄폝횮蓬늻ퟣ뛠ꆣ돉뗛
顉钵쓪횮ꆣ葴鵨ퟦ횮릦늻ퟣ뇈ꆣ쿄틔듳폭黩쪼ퟦꆣ鵨틔룟ퟦ黩쪼ퟦꆣ葴컒쳆
틔짱裲黩쪼ퟦꆣ램쿄葴鵨ꆣ폚셸뫎쿓ꆣ뷱폻룯믊쳬횮ꆣ틗첫ퟦ횮轒ꆣ쫂횮듳헟ꆣ
쒪듳쮹ꆣ퓸齯내鏾ꆣ튻뫎맑슪ꆣ늻삢탄ꆣ늻캷쳬뫵ꆣ틔잰럮푴ꆣ쇮화쮾룷
鏾뙙붛뚨흨헟ꆣ뎼軖론뎯쇐ꆣ맙틔홇黩쏻ꆣ틔횱튊횪ꆣ틔豗튊�ꆣ늻룒늻뷟
틔졦튻ꆣퟲ쪮쯄죕ꆣ뻟틔흨ꃮ돊퓗쿠ꆣ퓗쿠춬뎯뎼앣뎼햓ꆣ쯹뎼헟ꆣ틔뎼
쯹튊ꪚ꺐ꆣ쒪늻��ꆣ뢂폻쯩뎼샭ꆣ뎼뿚ꆣ웊컶뫁ꆣ럖葥꺐춬ꆣ탲覞뗤
횮쓽鳾ꆣ횸ퟓ苷횮맔횇ꆣ쫂뷔驷룹ꆣ퍼컯늻땋ꆣ떫뎼퇔폐ퟚꂖꆣ�뇦헟횮쇷튲ꆣ
폖驷돧뺴톦뗈ꆣ풮틽豗ꆣ폻쪏뗤ꆣ뎼黩쏷뇦ꆣ쏔뛸늻迍ꆣ뎼�ퟷ쪮풑쪮ꆣ
풮鏾覞벮ꆣ헑좻뿉횪ꆣ쫼붼뙅쫂뗃웤헦ꆣ蟀엤늻쪧웤탲ꆣ믊붵ꆣ쳬쿂쏉�ꆣ
뎼틠뫎ꆣ늻떸뚦ꆣ횔룒슄�ꆣ럼퓶풽ꆣ흨ퟠꆣ늻裳ꆣ앦쳆闸뙙荸횾ꆣ 

轖뗂뛾쓪뒺쿄몵ꆣ퇔쫂헟ꆣ첫ퟦ뺰믊뗛ꆣힷ럢폚쳆ꆣ룟ퟦ貍쫜쏼횮ퟦꆣ냙짱쫜
슚ꆣ뫏틀룟ퟦꆣ뷱늻뗃엤쿭쳬뗘ꆣ쯹틔짱늻붵뢣ꆣ틔훂ꆣ듺ퟚ틉횮ꆣ푴냙
闾흨ꆣ첫뎣늩쪿ꪚ맂벰ꭉ흨풻ꆣ뙙췵헟뙅웤ퟦ횮쯹ퟔ돶ꆣ틔웤ퟦ엤횮ꆣ랲쫜쏼쪼
럢횮뻽ꆣ뷔홞첫ퟦꆣ쁞첫ퟦ틑쿂쇹轒ꆣ葴틔퍈녍뗾骧ꆣ뛸첫ퟦ횮轒ꆣ냙듺늻�ꆣ
듋컥뗛죽췵쯹틔ퟰퟦ뺴ퟚ튲ꆣ맊쫜쏼폚짱ퟚꆣ폭튲ꆣ뛸쿄쫏ퟦ뛸붼ꆣ쁹
폭쿄ꆣ鲫튲ꆣ뛸틳죋붼�뛸ퟦ웵ꆣ룯쏼ퟷ훜ꆣ커췵튲ꆣ뛸훜죋붼뛸ퟦ컄췵ꆣ
葴쏷ퟔ맅뇘틔쫗럢횮뻽ꆣ엤쳬짏뗛ꆣ캩鵨쫏웰�엦ꆣ�릫첫릫ꆣ齯캻齯릦ꆣ
늻뿉틔黩ퟦퟚꆣ맊鵨틔룟믊뗛黩첫ퟦꆣ웤쿈벚캢튲ꆣ럇ퟣ黩듺램ꆣ럼캩첫ퟦ뺰
믊뗛ꆣ틔훹蟸횮죎ꆣ틭훜캺ꆣ험蚢췵顉ꆣ붨럢폚쳆ꆣ룟ퟦ틲횮ꆣ틔黩폐쳬쿂횮
첖ꆣ쳬쯹쏼튲ꆣ틠죧웵횮럢짌ꆣ횮럢�ꆣ뙅붼ퟦퟚ횮캻ꆣ틋퓚냙듺늻�횮뗤ꆣ
붼첫ퟦꆣퟚ룟ퟦꆣꩱ훜횮ퟦ컄췵뛸ퟚ커췵튲ꆣ뷱죴틔룟ퟦ蒓顉ꆣ꺔�웤ꆣ
쫇鞉죽듺횮쇮뗤ꆣퟰ鵨쫏횮쒩훆ꆣ뺰믊뗛횮듳顉ꆣ춬�릫첫릫횮늻ꆣ랴맅�
뗀ꆣ쪧쫫듳퇉ꆣ럲ힷퟰ뺰믊ꆣ轒첖첫ퟦꆣ룟ퟦ첫ퟚꆣ쯹틔돧ퟰ횮뙙튲ꆣ죴엤쳬횮
캻볈꺐ꆣ葴첫ퟦ횮첖틋轕ꆣ횮늻탞ꆣ轒틠꺔骧ꆣퟰퟦ裳놾횮뗀ꆣ웤見뗘뫵ꆣ
鵨훆짃흨ퟚ轒ꆣ틔듳늻뺴햓ꆣ뷱커뗂�퍞ꆣ醗헂캴룄ꆣ蟸볒랽貢뺴쫂ꆣ뫍짱죋ꆣ
뙅붼횮ꆣ뿖럇쯹틋ꆣ뎼횔민뙙컄ꆣ薢화췹훆ꆣ했죔앦뗤ꆣ뺹틀驷돧뺴뗈흨ꆣ틔
첫ퟦ엤쿭쳬뗘퇉ꆣ뙙荸횾ꆣ 

轖뗂뛾쓪헽퓂쪮쇹죕ꆣ뙙荸쪹뛅鵵ퟠꆣ붼첫轒듳뙙ꆣ웤힣컄ퟔ뷱틑ꆣ했틀쳆
뙙ꆣ냥짏쒫闸ꆣ웤폱몆뷰ퟖ헟ꆣ튻쟐춣轕ꆣ죧퓊뎼쯹ퟠꆣ췻뺎黩뎣쪽ꆣ풻ꆣ틋
탐폃훱몆ꆣ뙙荸횾ꆣ 

轖뗂뛾쓪뛾퓂맯폏ꆣ짏퍈쭝ꭉ첫쟥豭ꆣ틒몥ꆣ쳬짏뗛쟰ꆣ벴죕�豭ꆣ듺
ퟚ뱯ꆣ 

폀첩뛾쓪ꆣ뙙荸쪹첫뎣쟤뛅鵵ퟠꆣ뚬훁쳬짏뗛ꆣ쿄훁믊뗘땯ꆣ했틔첫ퟦ
뺰믊뗛엤ꆣ쏏뒺웭띙ꆣ쳬짏뗛ꆣ쏏뚬짱훝ꆣ했틔룟ퟦ엤ꆣ쏏쿄ꆣ
쳬짏뗛ꆣ했틒첫ퟚ엤ꆣ벾쟯듳쿭쏷쳃ꆣ쳬짏뗛ꆣ했틔썃ퟚ엤ꆣ뎼앣뙙
맙豗쪿ꆣ酻鏾붛컄ꆣ쫂뷔쏷훸ꆣ뗂틴풔뚨ꆣ뻃캴쪩탐ꆣ횼틀ꆣ춨뗤ꆣ 

듳驶컥쓪뚬쪮튻퓂룽틺ꆣ죕훁ꆣ쏼폐쮾쳬짏뗛쓏붼ꆣ 웟쓪뚬쪮튻퓂탁
쎮ꆣ죕훁ꆣ쏼폐쮾쳬짏뗛쓏붼ꆣ늻튕뎯ꆣ 냋쓪뚬쪮튻퓂탁ꆣ죕훁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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늻튕뎯ꆣ쏼폐쮾쳬짏뗛쓏붼ꆣ 쪮튻쓪뚬쪮튻퓂뇻뎽ꆣ죕훁ꆣ쏼폐쮾
쳬짏뗛쓏붼ꆣ늻쫜뎯�ꆣ 쪮죽쓪뚬쪮튻퓂뚡쎮ꆣ죕훁ꆣ쏼폐쮾쳬짏
뗛쓏붼ꆣ늻튕뎯ꆣ菔뢮풪هممꆣ 

듳驶쪮죽쓪쪮튻퓂뚡쎮ꆣ죕훁ꆣ폐쮾쳬짏뗛쓏붼ꆣ짏늻튕뎯맊튲ꆣ앦쳆
闸듺ퟚ놾뱯ꆣ 

�풪풪쓪쪮튻퓂맯쎮ꆣ짏퍈쳬짏뗛쟰ꆣ镲뫓훐鲆걻ꆣ鷉슺샮놧헦ꆣ즽쓏
蟀헰ꆣ춬졁풪맢ꆣ�貎�맥ꆣ랻쳆뎯뎼ꆣ럮한뾵죕횪뗈듳貢쫌붼覯ꆣ꺅ꆣ
�豭ꆣ뙒떤飇ꆣ듳짢쳬쿂ꆣ뗂ퟚ놾뱯ꆣ 

 듞뽶苷ꆣ�풪풪쓪ꆣ쳬ퟓ붼튊ꆣ黩듳뙙쪹ꆣ驱몵ꆣ폃쟼뽶�닃컄컯ꆣ莀뛸늻슪ꆣ 

�풪풪쓪쪮튻퓂쪮튻죕ꆣ뗂ퟚ퍈쓏붼ꆣ폐쮾�衄ꆣ뢶뙙맙풔ퟃꆣ늩쪿쇸쏡ퟠ
풻ꆣ풪뚨뙙ꆣ뒹횮늻뾯ꆣ쳬貚룄ퟷꆣ웰ퟔ駠훆ꆣ듋뷔랽쪿횇췽횮핦ꆣ럇뙙뗤횮
컄ꆣ했튻鳊풪뙙ꆣ迄횮ꆣ뙙荸횾ꆣ 

쇹쓪뻅퓂벺쎮ꆣ푴쪮튻퓂냋죕ꆣ폐쫂쓏붼첫轒ꆣ탐迄맙샴貢쪿뗈ꆣ튻쟐腋쇮ퟔ
苤쪳컯ꆣ웤화쮾쿈齯릫轎헟ꆣ틔놾쮾슚컯돤ꆣ웤췵뢮맙ꆣ뛈횧솿뵯轛컯ꆣ웤荸
헌뙙컯ꆣ腋퇶뙒쪷�릝첎럖ꆣ쪮퓂벺몥ꆣ컄커냙ꆣ뺩돇뗀쯗ꆣ뾹뇭했짏믕첖ꆣ
짏풻ꆣ틔뒺쿄뾺몵ꆣ쯚ڱ늻뗇ꆣ뺫한웭뙜ꆣꭀ붵룊폪ꆣ볈훂�ꆣ룦홸붼轒ꆣ
쳈틲떚뛸쫜믕첖쫇폐黩黩횮ꆣ컰龩만했튲ꆣ쪮튻퓂룽컧ꆣ죕쓏훁ꆣ짏퍈
쳬짏뗛붼쟰ꆣ뙙꺅�豭ꆣ뙒떤飇ꆣ탻짢ꆣ튊뷻쟴춽ꆣ鱰ퟯ튻뗈ꆣ솢헌貢쪿벰
화�뇸ꆣ�쪮냋졦뛎욥ꆣ뗂ퟚ놾뱯ꆣ 

�풪쇹쓪쪮튻퓂냋죕ꆣ폐쫂쓏붼ꆣ푴틔믊첫ퟓ黩膆ꭉꆣ퍈췵黩뵋ꭉꆣ짏蚖뙙맙ꆣ
膆ꭉ뵋ꭉꆣ뫏쫜쫄핝럱ꆣ샴늿색훐쇸쏡풻ꆣ鳊풪뙙ꆣꭉ맙잰웟죕菈쫜쫄핝ꆣ
�ꆣ룷鍐웤슚ꆣ늻릩웤쫂ꆣ蟸폐뎣탌ꆣ뷱틔믊첫ퟓ黩膆ꭉꆣ했룄앦�ꆣ룷鍐
웤슚ꆣ썃럮뎣荸ꆣ迄횮ꆣ뙙荸횾ꆣ 

�풪뻅쓪쪮튻퓂틒폏ꆣ폐쫂쓏붼ꆣ듳짢ꆣ쳆闸뗂ퟚ놾뱯ꆣ 

 菔뢮풪هممꆣ�풪뻅쓪쪮튻퓂맯캴ꆣ뗛뎯ꭉ첫쟥豭ꆣ꺅쫂ꆣ쯞تحم첫轒탐豭ꆣ볗
짪ꆣ뎯첫轒ꆣ꺅쫂ꆣتحم쓏붼탐豭ꆣ틒폏ꆣ죕쓏훁ꆣ뗛붼ꆣ돵ꆣ뗛틔쫇驱폐
쓪ꆣ큕틄뎯�ꆣ쮼퍈룦붼轒ꆣ폚쫂폈훘짷ꆣ벰貢즢تحمꆣ홞퓗뎼풻ꆣ퓚뙙ꆣ즢تحم
驷헽貋ꆣ鑺탄럮ꆣ늻뿉슄췢쫂ꆣ웤뎣蓕컰ퟠꆣ쓋تحم葥뗮ꆣ벰쏼믊첫ퟓ화췵탐
변헟ꆣ뷔쫜쫄튻죕ꆣ쏼�葥쯹ꆣ맊쫂ꆣ웭覯豭轒菈覯ꆣ벰뗮춥뗛늽커쯹ꆣ
뷔푏هى뗀죬覯쪮튻캻폖쪩돠هى죬ꆣ貢폐쫂ꆣ뷔쏼뎷횮ꆣ폖맊쫂ꆣ푏뙒쪷냦캻붼
轒ꆣڃ뷥틔죬ꆣ벰쫇ꆣ뗛떚ꆣ냝쫗뗘ꆣ폐쮾럮헟ꆣ쒪늻쳨蓮ꆣ 

 춨뗤ꆣ�풪쪮죽쓪ꆣ붼覯镲변ꆣ닱꾎싱ꆣ腋틀쳬貚쪮죽쓪훆ꆣퟔ뷱틔ꆣ
鑺변쓏붼ꆣ첫캾탐쫂ꆣ잰튻죕ꆣ훂تحم쯹뻟폰荸ڄ늾ꆣ릫럾틽죫ꆣ퍈쫜힣냦ꆣ벰
뢰쟥تحم쯹ꆣ쳆闸커苷ꆣ쫇镲ꆣ뗛틔랴헽룦붼轒ꆣ듳뇸ꆣ뗤헂릶췪ꆣ裌쫂헟镲
镲커ꆣ커ퟃ틋뱳폃ꆣ뗃뙙횮훔ꆣ좺쮾럮퇉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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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컄ꭉ춨뾼ꆣ酣죽쓪ꆣ첫뎣뙙풺ퟠꆣ붼覯ꆣ폶듳폪톩轕변ꆣ웤뙙컯靬볾죧
ꆣ뙒쫰힣냦ꆣ볈캴탐변뙙ꆣ齯럙骧횮컄ꆣ했첫뎣쯂軬쫕�ꆣ뛸웤킡ꆣ
럇뙒쫰ꆣힼ듋ꆣ폱軅ꆣ쇇닱ꆣ짱뻆ꆣ쇇軅ꆣتحجꆣ腋샵뢬ꆣ벰醪탐쫂ꁔ뗈ꆣ
했쇮붼짧쫰ꆣ룷돤듎변횧폃ꆣ짼얣薢짼ꆣ볈캴탐변뙙ꆣ齯��횮컄ꆣ했뇈
뢽뙙펛ꆣ벰쇮짼쯀葴싱횮샽ꆣ캯녏달쪹벰뙙맙ꆣ쯹꾎싱ꆣ웤킡늻좫폃샎
짼ꆣ앦샽폃�퇲죢ꆣ틠ힼ듋ꆣ쪢맏졻륓졻ꆣ醪틑퓬돉컯ꆣ했짼꾎싱ꆣ탐쫂
맙쏷틂북늼뗈ꆣힼ쪽볈변잰뵯펙ꆣ뫏돤鶍럾ꆣ볈틑붛폃ꆣ했뇣쫕웆ꆣ릫쟤틑쿂쏷
랿폍龜쒻첿ꆣ醪تحم쯞죕쯹웆폃컯ꆣ했쫕웆ꆣ횼틀ꆣ폀黩뚨쪽ꆣ 

貚驶풪쓪헽퓂틒쯈쮷ꆣ탁몥ꆣ퍈쳬짏뗛쓏붼ꆣ뙙꺅ꆣ뙒떤飇ꆣ듳짢룄풪ꆣ
앦쳆闸뺴ퟚ놾뱯ꆣ 

첫뫍죽쓪쪮튻퓂볗짪ꆣ폐쫂쓏붼ꆣ듳짢ꆣ쳆闸컄ퟚ놾뱯ꆣ 

 듞貎苷ꆣퟓꆣ돉돵ꆣ黩녏달뙒쪷ꆣퟠ붼轒변늻ꆣ컄ퟚ핚퓗쿠풻ꆣ붼轒
횮뙙ꆣ꺔퍈횮ꆣ떫잧돋졦ꆣ蟸폃늻뵯ꆣ맊쪹폐쮾쫌ꆣ좻쫇죕헽틂맚ꆣퟸ
틔�떩ꆣ뷱슄훷헟늻ꆣ변웷뇖邺ꆣ�쫂짱鶍틢튮ꆣ릫틋폐쮾ꆣퟱ쮹틢ꆣ
쓋뻟靬틔슄ꆣ 

 앦쳆闸췵능苷ꆣ뗜웰ꆣ첫뫍뻅쓪ꆣ에첫뎣쟤ꆣ돤뙙荸풔뚨쪹ꆣ蒓퓬뙙짱뻅폱ꆣ
ퟠ흨풻ꆣ냮蟸횮뙙ꆣ黩듳쫂ꆣꮕ횮荸ꆣ붛폐잰튎ꆣ횔낸훜뙙ꆣ틔쥮뙙쳬ꆣ
뙙뗘ꆣ쟠ꮕ뙙陼랽ꆣ돠뙙쓏랽ꆣ냗뙙컷랽ꆣ뫚뙙놱랽ꆣ폖ꆣ쯄맧폐هى
�틔쳬ꆣ菉맧폐�틔뗘ꆣ맧틔죕퓂탇뎽ꆣ랲듋뻅웷ꆣ뷔짱횮폱튲ꆣ폖
ꆣ틔떚쳬짏뗛ꆣ탾ꆣ떚ꆣ龟튲ꆣ黩폱軅변펙횮뛸짽龟ꆣ틔裳튲ꆣ
뷱앣풪뙙셸춬ꆣ듋葴럙폱횮튲ꆣ폖훜뙙헆蟸횮폱듳貚웷ꆣ죴듳변ꆣ볈쫂뛸
님횮ꆣ듋葴쫕폱횮흃튲ꆣ솺듺듞뛷죽뙙셸ퟚꆣ랲변쳬짱룷폐뛾폱ꆣ튻틔뙙
짱ꆣ튻葴횮ꆣ뙙짱헟펙쫂蕳쫕ꆣ짱헟앣짼뻣쇇ꆣ葴뛷횮셸ꆣ뫏뙙붛ꆣ뷱
蟸볒붼쳬뗘ꆣ짱횮폱뎣폃ꆣ쫘붛鏾맅ꆣ뙙짱횮폱葴齯ꆣ뎼뗈했쿂폐쮾ꆣ뺫쟳
솼폱ꆣ蒓퓬쥮هى뗈뻅웷ꆣ변펙葴님횮ꆣ웤쇇폱벴틀뎣훆ꆣ迄횮ꆣ 

闾닽풪쓪헽퓂탁쯈ꆣ폐쫂붼轒ꆣ뙙꺅ꆣ뙒떤飇ꆣ듳짢룄풪ꆣ 컥쓪헽퓂탁몥ꆣ
폐쫂붼轒ꆣ뙙꺅ꆣ뙒돐쳬듳짢쳬쿂ꆣ커ퟚ놾뱯ꆣ 

 앦쳆闸커ퟚ놾뱯ꆣ闾닽쯄쓪쪮뛾퓂ꆣ붼뙙죕뷼ꆣꩺ쟴钵뛠ꆣ낸뿮틑돉ꆣ뛠폐
랭뢲ꆣ웤菉뺩쳬쿂훝뢮튊쁍ꩺ쟴ꆣ틑뵙헽벰菉뛈랭낸럼뿮헟ꆣ腋쇮쿈쫂뵙铠펙짪ꆣ 

듳훐풪쓪헽퓂볗틺ꆣ믊뗛폐쫂폚붼轒ꆣ뙙꺅ꆣ뙒떤ꆣ듳짢룄풪ꆣ쳆闸탻ퟚ놾
뱯ꆣ 

 앦쳆闸탻ퟚ놾뱯듳훐컥쓪ꆣ菉뺩쳬쿂훝뢮ꆣ웰듳훐컥쓪헽퓂튻죕틑죽쓪
菈ꆣ늻뗃骢얣ꆣ죧붼轒쿭뫏폃헟ꆣ벴앣화탳듺ꆣ 

쿌춨풪쓪쪮튻퓂뚡캴ꆣ짏폐쫂붼轒ꆣ뙙꺅ꆣ뙒떤ꆣ듳짢룄풪ꆣ 쯄쓪헽퓂
룽컧ꆣ짏폐쫂쟰ꆣ뙙꺅ꆣ뙒떤飇ꆣ듳짢ꆣ앦쳆闸�ퟚ놾뱯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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뱯풪쓪쪮튻퓂뚡캴ꆣ뎯ꭉ첫쟥豭ꆣ컬짪ꆣ뎯쿭첫轒ꆣ벺폏ꆣ폐쫂쓏붼ꆣلمح
듳짢ꆣ쳆闸헑ퟚ놾뱯ꆣ 

폚커뗂뗮ꆣ퓗쿠냙ꆣ뎯تحم뱯풪쓪쪮튻퓂벺쮷ꆣ貢폐쫂쟰ꆣ탁몥ꆣ짏쯞لمح
럾캻ꆣ镲菉�훐캾韮迍릧ꆣ벰菉飐쏜ꆣ뷔뎯럾쫌짏ꆣ첫뎣늩쪿ꮍ샮빢뗈ퟠ햓
횮풻ꆣ믊뗛뢰تحم豭ꆣ菈뎼뷔럾뎯럾ꆣ뎼饺蟸뎯맊쫂ꆣ벰뷼듺뙙쇮ꆣ腋齯菈맙뎯럾
훺변횮컄ꆣ럼캩믊뗛뇝쿂ꆣ돐쳬뙒驶ꆣ쉽훐앤ꆣ땯튊ퟚꆣ뿋돐듳뙙ꆣ뷔띁룟
ퟦ첫ퟚ횮돉훆ꆣ뇘톭폝쿄짌훜횮앦붛ꆣ�쏡럾헂ꆣ쪽ퟱ辤醗ꆣ뙙풺쿈ힼ듳뙙쪹
띑ꆣ뗃菈쫌쪡ꆣ튪횪菈뎼뎯럾욷훈ꆣ뙙풺틑ힼ뙙쇮裳펙ꆣ뷱薢풔뷼뎯쫂샽ꆣ죴
菈맙벰화크貢�ꆣ뇘텵맚럾ꆣ벴룷틀쯹볦헽맙ꆣ�욷ꆣ틀쇮쪽ꆣ럾놾맙횮럾ꆣ
쫂듦苷슠ꆣ쟒뿉뢩迄ꆣ좻틠늻럖쏷ꆣ훸퓚뙙쇮ꆣ웲쉽듈퓊뎼쯹ퟠꆣꃮ죫ꆣ훁췭늻
裳ꆣꮍ폖�ꃮ풻ꆣ뎼뷱죕쯈镲�ꃮꆣ햓菈맙맚럾훆뛈ꆣ캴럮쉽횼ꆣ럼틔뇝쿂
쫂붼떚ꆣ쪽ퟱ辤릠ꆣ랲뗤뙙ꆣ뇘쫘醗헂ꆣ뷱뇝쿂탐쿈췵횮듳뙙ꆣ뛸菈뎼ퟱ럾쿈
췵횮램럾ꆣ臭죕뎯ꭉ듳쉽ퟦꆣ뎼�貧믊뗛탐쫂ꆣ죴쫌뎼럾헂ꆣ폐�훆뛈ꆣ쫇黩럇
뙙ꆣ짏鹞ퟦퟚꆣ뎼웚늻럮ꆣ뎼횇꺔쉽듺ꆣ�苤뙙맙ꆣꭀ헽뎯荸ꆣ쯀쟒늻탠ꆣ횬
룠쓠ퟒꆣ쫇쯹룊탄ꆣꃮ죫ꆣ붵훬闸뙒蒞풻ꆣ쟤뗈쯹햓훁꺔ꆣ쫂뿉迄駠ꆣ컰틔킡ꆣ
ퟱ럁듳뙙ꆣ쫇菈쯄뎼쯬틔램럾쫌ꆣ볗틺ꆣ쟰뙙꺅ꆣ뙒돐쳬ꆣ듳짢ꆣ앦쳆
闸헑ퟚ놾뱯ꆣ 

 쳆闸틳�苷ꆣ豏펯豏黩첫뎣늩쪿ꆣلمح뱯풪쓪ꆣ헑ퟚ붼ꆣ菉훐캾벰飐쏜뷔틔퓗
쿠럾쫌짏ꆣ펯豏ퟠ퇔ꆣ쿈듺쇮뗤ꆣ齯菈맙뎯럾쫌ꆣ뇘폻횮ꆣ꺔쯹鑺�욷ꆣ
齯풮鏾ꆣꩱ쏢�뇆ꆣ푴뿉ꆣ 

 앦쳆闸뿗뺕苷ꆣ쪮튻퓂ꆣ헑ퟚ홝붼轒ꆣ菉훐캾菈飐쏜했뎯럾ꆣ뺕ퟠ풻ꆣ훐�늻
틂뎯럾훺변ꆣ蟸뗤튲ꆣ뇝쿂폻틔駠뗀貙菈뎼ꆣ葴했틀쯹볦횮맙뛸黩횮럾ꆣ쳬ퟓ헙
홇맙홞횮풻ꆣ듳뙙죕뷼ꆣ齯틋솢꺐ꆣ黩죝횮ꆣ쫇菈맙틔뎯럾훺변ꆣ 

쳬땶뛾쓪웟퓂늷붼ꆣ뻅퓂틒폏퓙늷붼ꆣ쪮튻퓂룽컧ꆣ죽늷붼ꆣ쳆闸낧ퟚ놾뱯ꆣ 

쳬땶뛾쓪컥퓂룽컧ꆣ쯹쮾뚨뷱쓪쪮퓂뻅죕폐쫂붼쟰ꆣ웤탞텵뙙틂변럾ꆣ틋쇮퓗
뎼쇸에ꆣ변웷틋쇮辈컄캵韮짦럖에ꆣ荸헌��틋쇮첫뎣쟤辈춢릠에ꆣ 쇹퓂탁
쎮ꆣ첫캢豭쪹쇸ퟠꆣ잰쪹엡飐돤豭쪹죕駠ퟠꆣ했풪풪퍞黩첫쟥豭ꆣ폖葥ퟠ퓚뺩
뫪뗀퍞黩첫쟥豭ꆣ훁뷱캴폐훆훃ꆣ럼틔뷱쓪쪮퓂뻅죕ꆣ뇝쿂퍈쫂쓏떚ꆣ쿈홝쉽ퟦ
轒ꆣ뫪뗀퍞볈캴탞�ꆣ풪풪퍞폖퓚놱즽ꆣ죴�돶돇ꆣ뙙럇뇣란ꆣ뷱폻횻쇴놱�
즽짏샏뻽轒튻쯹ꆣ웤풪풪퍞했닰죫뚼돇ꆣ쟥뮯랻菈붨훃첫캢豭ꆣ틔苤�탐쫂ꆣ
迄횮ꆣ뇻컧ꆣ훬좫훒ퟠꆣ뗃퓗쿠쇸펛쫂ꆣ폻닰놱�즽쿂풪풪퍞ꆣ틆죫뚼菈쟥뮯
랻ꆣ좡앦헑쏷쯂믹ꆣ붨훃첫캢豭ꆣ鳊苤쪮퓂뻅죕쓏붼탐쫂ꆣ뺉퇓�軬چꆣ腋齯
컯솦ꆣ쇮뎼짌솿헟ꆣ뎼틑에쇹�화크辈좫셸ꆣ횸鍝릤ퟷ펙ꆣ莞푴볎횮ꆣ 뻅퓂
틒폏ꆣ쿈鏱쪮퓂뻅죕ꆣ폐쫂붼쟰ꆣ苤컯횮ꆣ폐쯹캴�ꆣ틋룄폃쪮튻퓂쪮뻅죕ꆣ 
쪮튻퓂뇻뎽ꆣ좫훒ퟔ헽뛉뮴뛸놱ꆣ훁죪ꆣ좫훒짮믚듋탐齯틦ꆣ뚡쎮ꆣ훁듳솺ꆣ
镲낧뗛틔듋퓂쪮뻅죕퍈쟰ꆣ훐췢냙쮾ꆣ뙙荸램컯틑苤ꆣ컬뎽ꆣ퓗쿠틑쿂ꆣ
쓏붼覯솕荸ꆣ뛸엡뗏ퟔ듳솺�ꆣ퇔좫훒얭쩙풪閟辈춢릠쇸뗈ꆣ활퇓쳆ꆣ뛸폻
붼쳬ꆣ룄풪풪閟ꆣ쇸듳釖ꆣ룽컧ꆣ풻ꆣ쿈뚨듋퓂쪮뻅죕퍈뙙쓏붼ꆣ뚨벪뎽ꆣ
룄늷틠폐맊쫂ꆣ틋룄좡臭쓪헽퓂짏탁ꆣ뢶쯹쮾ꆣ 쪮뛾퓂룽탧ꆣ틔횇뫉�衄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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뙙뫏퍈홝붼轒ꆣ쿈뚨臭쓪헽퓂짏탁폃쫂ꆣ뷱틔豭菈腹ꆣ능슕ꆣ틔配횮
죝ꆣ죫ퟦퟚ횮轒ꆣ웤쏷쓪짏탁퍈홝붼轒틋춣ꆣ菔뢮풪هممꆣ 

 앦쳆闸낧뗛뱯ꆣ뗛貢퍈쟰ꆣ좫훒얭쩙풪閟쇸뗈ꆣ폻붼쳬틔퇓쳆ꆣ쳬ퟓ
釖ꆣ룄늷붼쪮뛾퓂ꆣ췵틳핟흐쩙풪閟쮽쫌띥짆豭ꆣ쟳앤쳆ꆣ骢풪閟뛸럙횮ꆣ쯬
몦첫뫳폚띥짆豭ꆣ쳬ퟓ쿂푴ꆣ틔첫뫳맊춣붼ꆣ 

 뿗톭苷ꆣ톭앣쩙풪閟폐쾶ꆣ낧뗛벴캻ꆣ貢폐쫂쓏붼ꆣ톭앣췵틳벴쩙틳ꆣ쎰췵
쫏ꆣ힋폚첫ퟦ풻ꆣ풪閟쮽쫌뫎첫뫳ꆣ앣辈춢릠뗈럮쳬ퟓ붼쳬ꆣ벽퇓쳆ꆣ첫ퟦ듳
얭ꆣ镲솺뇸릥觛뒺钡驷ꆣ뗛잲엡뗏蓚�ꆣ첫ퟦ튊뗏ꆣ얭짵ꆣ뗏�ꆣ낧뗛늻룒붼ꆣ 

 쩙틳苷ꆣ낧뗛랽늷붼ꆣ틳앣쩙풪閟폐쾶ꆣ틲흐횮첫ퟦꆣ퇔풪閟뗈뷌쳬ퟓ늷붼웭
쳬ꆣ쟒듽화뫮훺변헟ꆣ틔활앤迍ꆣ첫ퟦ듳얭ꆣ낧뗛黩룄늷붼ꆣ 

唐會要卷十上原闕 今照四庫全書本增補 

  親拜郊正月祈穀 

高祖武德初定令。孟春辛日祈穀。祭感帝於南郊。元帝配。牲用蒼犢二。舊唐書
禮儀志。 

高宗顯慶二年。詔南郊祈穀。祭昊天上帝。罷感帝祠。文獻通考。 

高宗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議曰。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圜丘一
也。元以為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元皆以為祭太微五帝。傳曰。凡祀。
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後稷。以祈農事。而元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後
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由是盡黜元說。而南郊祈穀。祭昊天上帝。唐書禮樂
志。 

 蕭德言傳。子子儒。字文舉。議。月令孟春祈穀上帝。春秋啟蟄而郊。郊而後
耕。故郊後稷以祈農。請春夏祈穀於上帝。皆祭天也。著之感帝。尤為不稽。請
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詔曰。可。 

乾封元年。詔祈穀復祀感帝。唐書禮樂志。 

乾封初。詔依舊祀感帝。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曰。顯慶新禮。廢感帝之祀。改
為祈穀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檢舊禮。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奉敕
依舊。祈穀為感帝。以高祖配者。高祖依新禮見配圜丘昊天上帝。若更配感帝。
便恐有乖古禮。案禮記。周人禘嚳而郊稷之義。今若禘郊一祖同配。恐無所據。
從之。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中。起居舍人王仲邱議曰。案貞觀禮。祈穀祀感帝。
而顯慶禮。祀昊天上帝。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禮記
亦曰。上辛祈穀於上帝。而鄭元乃雲。天之五帝叠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
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
後稷配。因以祈穀。然則祈穀非祭之本意。乃因後稷為配爾。此非祈穀之本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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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祈穀本以祭天也。然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穀也。宜於祈穀祭昊天。而
兼祭五帝。唐書禮樂志。 

 王仲邱傳。開元中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
帝於圜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於上帝。禮上辛祈穀於上帝。則上帝當昊天
矣。鄭元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之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
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遍祭五方帝。五帝者。
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詔可。 

開元二十年。改撰新禮。祀天一歲有四。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
高祖配。五方帝從祀。其上帝配帝籩豆等。同冬至之數。五方帝太尊。著尊。犧
尊。山罍各一。籩豆等亦同冬至之數。舊唐書禮儀志。 

天寶六載正月戊子。親祀圜丘。禮畢。大赦天下。舊唐書元宗本紀。 

建中元年春正月辛未。有事於南郊。大赦。唐書德宗本紀。 

元和二年正月辛卯。有事於南郊。大赦。唐書憲宗本紀。 

元和二年正月己醜朔。上親獻太清宮太廟。辛卯。祀昊天上帝於郊丘。是日。還
宮。禦丹鳳樓。大赦天下。先是。將及大禮。陰晦浹辰。宰臣請改日。上曰。郊
廟事重。齋戒有日。不可遽更。享獻之辰。景物晴霽。人情欣悅。舊唐書憲宗本
紀。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將有事於南郊。穆宗問禮官。南郊卜日否。禮院奏。伏準禮
令。祠祭皆卜。自天寶已後。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宮。次日饗太廟。又次日祀
南郊。相循至今。並不卜日。從之。及明年正月。南郊禮畢。有司不設禦榻。上
立受群臣慶賀。及禦樓。仗退。百寮復不於樓前賀。乃受賀於興慶宮。二者闕禮。
有司之過也。舊唐書禮儀志。 

長慶元年正月辛醜。有事於南郊。大赦改元。唐書穆宗本紀。 

長慶元年正月己亥朔。上親薦獻太清宮太廟。是日。法駕赴南郊。日抱珥。宰臣
賀於前。辛醜。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即日還宮。禦丹鳳樓。大赦天下。改元長慶。
內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以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陪位白身人賜勳兩
轉。應緣大禮移仗宿衛禦樓兵仗將士。普恩之外。賜勳爵有差。仍準舊例。賜錢
物二十萬四千九百六十端匹。禮畢。群臣於樓前稱賀。仗退。上朝太后于興慶宮。
舊唐書穆宗本紀。 

寶歷元年春正月辛亥。有事於南郊。唐書敬宗本紀。 

會昌元年春正月辛巳。有事於南郊。大赦改元。五年正月辛亥。有事於南郊。大
赦。作仙臺於南郊。唐書武宗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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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元年正月甲寅。有事於南郊。大赦改元。七年春正月戊申。有事於南郊。大
赦。唐書宣宗本紀。 

鹹通四年春正月庚午。有事於南郊。唐書懿宗本紀。 

乾符二年春正月辛卯。有事於南郊。唐書僖宗本紀。 

  親迎氣 

커뗂�퍞횮훆ꆣ짱땯듳쿭횮췢ꆣ쎿驱솢뒺횮죕ꆣ쟠뗛陼붼ꆣ뗛엤ꆣ릴쎢ꆣ
驱탇ꆣ죽뎽ꆣ웟쯞迄ꆣ솢쿄ꆣ돠뗛쓏붼ꆣ뗛짱�쫏엤ꆣ힣죚ꆣ鿉믳ꆣ죽뎽ꆣ
웟쯞迄ꆣ벾쿄췁췵죕ꆣهى뗛쓏붼ꆣ뗛��엤ꆣ췁ꆣ탇迄ꆣ솢쟯냗
뗛컷붼ꆣ뗛짙엤ꆣ�쫕ꆣ첫냗ꆣ죽뎽ꆣ웟쯞迄ꆣ솢뚬ꆣ뫚뗛놱붼ꆣ뗛
엤ꆣ풪�ꆣ뎽탇ꆣ죽뎽ꆣ웟쯞迄ꆣ쎿붼뗛벰엤ퟹꆣ폃랽즫ꃙ룷튻ꆣ뭥뚹룷
쯄ꆣ명룷튻ꆣꉞ�룷튻ꆣ릴쎢틑쿂컥탇ꆣ벰죽뎽웟쯞ꆣ쎿쯞짼폃짙샎ꆣ쎿ퟹ뭥
뚹명ꉞ�룷튻ꆣ앦쳆闸뙙荸횾ꆣ 

폀닽풪쓪ꆣ벴쯃쉽쇹쓪ꆣ쳬齯뛾띑ꆣ뗛쫇춨쏻ꆣ迄잰화죥ꆣ뮥짺춬꺐ꆣ쓋틔컥
랽횮뗛ꆣ틠홞黩쳬ꆣ볙폐붛苷뮥컄ꆣ뵋쫇쏻貍캴꺔ꆣ띑첖늻葥ꆣퟰ놰쿠믬ꆣퟔ뷱
붼횮뙙ꆣ캩쳬짏뗛띑쳬ꆣퟔ컥뗛뷔띑뗛ꆣ춨뗤ꆣ 

풪ퟚ풪쪮튻쓪헽퓂쪮죕ꆣ훆ꭉ驱횮벪ꆣ펭髢랽쪼ꆣ뺴쳬镲ꆣ齯�퓂쇮ꆣ쯹평
샴ꆣ뿉앥앦헂ꆣ춨뾼ꆣ 

솢뒺죕ꆣ쟠뗛陼붼ꆣ틒첫엤ꆣ릴쎢ꆣ驱탇ꆣ죽뎽ꆣ웟쯞迄ꆣ솢쿄죕ꆣ
돠뗛쓏붼ꆣ틔퇗뗛엤ꆣ힣죚ꆣ鿉믳ꆣ죽뎽ꆣ웟쯞迄ꆣ벾쿄죕ꆣهى뗛쓏붼ꆣ
틔��엤ꆣ췁ꆣ탇ꆣ迄ꆣ솢쟯죕ꆣ냗뗛컷붼ꆣ틔짙엤ꆣ�쫕ꆣ첫냗ꆣ
죽뎽ꆣ웟쯞迄ꆣ솢뚬죕ꆣ뫚뗛놱붼ꆣ틔엤ꆣ풪�ꆣ뎽탇ꆣ죽뎽ꆣ웟쯞
迄ꆣ헽ퟹ엤ퟹꆣ뭥뚹룷쪮뛾ꆣ컥뎽ꆣ컥맙ꆣ죽뎽ꆣ웟쯞ꆣ뭥뚹룷뛾ꆣ룷튻튲ꆣ
컄ꭉ춨뾼ꆣ 

 틔짏颷폃놾틴ꆣ뷔틔هى黩뻹ꆣ죽돉ꆣힼ훜뙙ꆣ횮뻹쇹힃ꆣ쳬짱뷔붵ꆣ
뿉뗃뛸뙙ꆣ펛ꆣ쳬짱뷔붵ꆣ쏷컥뗛죕퓂탇뎽ꆣ뷔쳬짱튲ꆣ폖훜뙙颷죽힃ꆣ캨훂
쟱쇪횮ꆣ뷱룄폃쇹힃ꆣ 

뷤ꆣ죧쟰荸ꆣ잰웟죕ꆣ욽쏷ꆣ첫캾쫄냙맙폚짐闸쪡풻ꆣ쒳تحم뷤ꆣ鑺쫂맙تحم
퓂쒳죕ꆣ쟠뗛陼붼ꆣ룷鍐웤슚ꆣ늻릩웤쫂ꆣ蟸폐뎣탌ꆣ믊뗛즢تحم쯄죕ꆣ훂تحم
죽죕ꆣ죧쟰荸ꆣ 

푏ꆣ 잰뛾죕ꆣ짐짡횱쪩듳듎췢觃陼횮菈뗀놱ꆣ쓏쿲ꆣ짐짡럮뙒뙒
ퟹꆣ鑺쫂葴크캾푏맙릫쟤틑쿂듎폚뗀쓏ꆣ놱쿲컷짏ꆣ크캾푏菈觃陼
횮췢뗀쓏ꆣ놱쿲ꆣ푏컄커쫌뎼듎ꆣ폖푏맙벰迄좺맙ꆣ화훝쪹ꆣ�뿍뗈듎ꆣ잰
뛾죕ꆣ첫颷쇮푏豭뽨횮颷폚覯쓏觃횮菈ꆣ푏루루覯짏ꆣ룷죧쟰횮荸ꆣ
폒킣�돽覯횮菈췢ꆣ붼짧쇮띥닱쇇覯ꆣ웤覯폚颷釒횮쓏ꆣ췢觃횮菈ꆣ鑺쫂葴웤
覯짱覯횮ퟳꆣ菈觃횮췢ꆣ랽튻헉ꆣ룟헉뛾돟ꆣ짏쓏돶釴ꆣ랽쇹돟ꆣ잰튻죕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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럮뙙푏뙒캻ꆣ퓚覯횮陼쓏ꆣ컷쿲ꆣ鑺쫂葴푏맙릫쟤캻菈觃陼횮菈뗀놱ꆣ裌
쫂캻뗀쓏ꆣ쎿뗈꺐캻ꆣ훘탐컷쿲ꆣ틔놱黩짏ꆣ푏췻쇇캻닱覯횮놱ꆣ쓏쿲ꆣ푏
맙릫쟤캻菈觃陼횮췢뗀쓏ꆣ럖ꭉ횮맙릫쟤횮쓏ꆣ裌쫂캻웤ꆣ푏맙
벰迄좺맙캻ꆣ벰췢뗈캻ꆣ튻죧쟰ꆣ鑺쫂葴뙒쪷캻覯짏ꆣ푏짼ꂥ陼觃횮
췢ꆣ꺔컷ꆣ엤뗛짼ꂥ짙췋ꆣ쓏짏ꆣ푏轛ꃞ쇮캻짼컷쓏ꆣ뙒쪷엣웤ꆣ뻣놱쿲ꆣ
푏화첫힣캻짼陼ꆣ룷꺔짼ꆣ힣쪷엣웤ꆣ뻣컷쿲ꆣ푏첫뎣쟤쪡짼캻짼잰ꆣ
뷼놱쓏쿲ꆣ푏쟠뗛쿄돠뗛ꆣ벾쿄هى뗛ꆣ쟯냗뗛ꆣ뚬뫚뗛ꆣ뻆ퟰ覯횮짏쿂ꆣ첫ퟰ
뛾ꆣ훸ퟰ뛾ꆣꃞퟰ뛾ꆣ즽삜뛾ꆣ퓚覯짏陼쓏폧놱쿲ꆣ쿳ퟰ뛾ꆣ觘ퟰ뛾ꆣ즽삜뛾ꆣ
퓚覯쿂ꆣ뷔폚쓏뇝횮陼놱쿲ꆣ컷짏ꆣ푏엤뗛훸ퟰ뛾ꆣꃞퟰ뛾ꆣ쿳ퟰ뛾ꆣ즽삜튻ꆣ
퓚覯짏ꆣ쟠뗛뻆ퟰ횮陼놱쿲ꆣ컷짏ꆣ驱탇ꆣ죽뎽ꆣ릴쎢쫏ꆣ쿄힣죚ꆣ벾쿄췁ꆣ
쟯�쫕ꆣ뚬풪�ꆣ틑쿂럅듋ꆣ뻣쿳ퟰ뛾ꆣ룷푏폚짱ퟹ횮ퟳꆣ뷔폒쿲ꆣ웟쯞觘ퟰ뛾ꆣ
푏짱ퟹ횮폒ꆣ뛸ퟳ쿲ꆣ짏뗛엤뗛횮ퟰ훃�ꆣ탇뎽틔쿂ퟰꆣ뷥틔쾯ꆣ뷔볓짗셝ꆣ
푏뻴ퟰ쿂ꆣ푏뙒쾴폚覯쓏뇝陼쓏ꆣ膆ꭉ횮쾴ꆣ폖폚陼쓏ꆣ뻣놱쿲ꆣ삜쮮퓚쾴陼ꆣ
퓚쾴컷쓏쯁ꆣ貍틔뷭뻴ꆣ푏탇뎽횮ퟰ삜쾴ꆣ룷폚웤랽뇝뗀횮ퟳꆣ뻣菈쿲ꆣ
裌ퟰ삜셝헟ꆣ룷웤ꆣ폖푏폱軅횮覯짏쿂ꆣퟰ�횮쯹ꆣ죕ꆣ캴쏷컥뿌ꆣ
첫쪷쇮붼짧쇮ꆣ푏쟠뗛췾퇶짱캻돠뗛돠鿏얭ꆣهى뗛몬飐뱾ꆣ냗뗛냗헐뻜ꆣ뫚뗛
蕦맢뱯ꆣ覯짏ꆣ놱랽쓏쿲ꆣ쾯틔룥띍ꆣ푏뗛첫쫏짱ퟹ쿄짱�ꆣ벾쿄��ꆣ쟯
짙ꆣ뚬ꆣ틑쿂럅듋ꆣ폚陼랽컷쿲ꆣ쾯틔�ꆣ푏驱탇죽뎽횮ퟹ覯횮陼놱ꆣ
웟쯞횮ퟹ覯횮컷놱ꆣ룷폚웤覯쓏쿲ꆣ쿠貦黩쫗ꆣ푏릴쎢쫏횮ퟹ覯횮陼쏦ꆣ컷
쿲ꆣ쾯뷔�ꆣ푏짱캻룷ퟹ쫗ꆣ 

쪡짼웷ꆣ죧葥荸ꆣ 

돶豭ꆣ죧쟰荸ꆣ 

뗬폱늯ꆣ 죕ꆣ캴쏷죽뿌ꆣ화맙룷럾웤럾ꆣ붼짧쇮솼쇮ꆣ룷싊웤賙죫貍ퟰ
삜폱軅ꆣ랲쇹ퟰ횮듎ꆣ첫ퟰ黩짏ꆣ貍틔랺تحجꆣ훸ퟰ듎횮ꆣ貍틔تحجꆣꃞퟰ듎횮ꆣ
貍틔낻تحجꆣ쿳ퟰ듎횮ꆣ貍틔تحجꆣ觚ퟰ듎횮ꆣ貍틔짲تحجꆣ즽삜黩쿂ꆣ貍틔쟥뻆ꆣ
엤ퟹ훸ퟰ黩짏ꆣ貍틔랺تحجꆣꃞퟰ듎횮ꆣ貍틔تحجꆣ쿳ퟰ듎횮ꆣ貍틔낻تحجꆣ웤驱탇
죽뎽릴쎢쫏횮쿳ퟰꆣ뻣貍틔تحجꆣ웟쯞횮觚ퟰꆣ뻣貍틔짲تحجꆣ풪뻆룷貍컥تحج횮
짏ꆣퟰ뙙짱횮폱ꆣ陼랽틔쟠ꮕꆣ쓏랽틔돠ꆣ훐퇫틔هىꆣ컷랽틔냗ꆣ놱랽틔
풪ꆣ웤軅룷랽즫ꆣ헉냋돟ꆣ첫맙쇮躛�헟貍뭥뚹명ꆣ죫푏菈觃陼
횮췢菈ꆣ캴쏷뛾뿌ꆣ럮뙙躛�헟쿈죫ꆣ뻍캻ꆣ�틽뙒쪷늩쪿화첫힣ꆣ벰쇮쪷
힣쪷ꆣ앣裌ퟰ삜셝헟ꆣ죫ퟔ陼觃ꆣ꺔覯쓏ꆣ훘탐놱쏦컷짏ꆣ솢뚨ꆣ럮뙙풻ꆣ
퓙냝ꆣ�헟돐苷ꆣ뙒쪷틑쿂뷔퓙냝ꆣ펙ꆣ裌ퟰ삜셝헟ꆣ룷뻍캻ꆣ�틽틽뙒쪷늩
쪿화첫힣ꆣ풄쎮뇝짽ꆣ탐�돽짏ꆣ쇮쪷힣쪷탐�돽쿂ꆣ펙ꆣ틽뻍캻ꆣ�貢
훁ꆣ홝헟�틽틽맙ꆣ춨쫂짡죋럖틽迄좺맙ꆣ화랽뿍쪹ꆣ쿈훁헟룷뻍췢캻ꆣ
훁듳듎췢ꆣ��쓏쿲ꆣ貢�붵솢�폒ꆣ쫌훐�ꆣ꺔잰맲ퟠꆣ띑쫌훐뎼
쒳퇔ꆣ했붵�ꆣ艡럼ꆣ앤ꆣ�쫌캻ꆣ믊뗛붵�횮듳듎ꆣ춨쫂짡죋룷틽컄커뻅욷틑
짏ꆣ迄좺맙ꆣ뻍觃췢캻ꆣ鑺葴齯�貢훁쿂훁觃췢캻荸ꆣ첫颷쇮躛릤죋뛾컨듎
죫뻍캻ꆣ컄컨죫뽨菈ꆣ커컨솢폚뽨쓏뗀컷ꆣ홝헟틽쮾뿕죫ꆣ�돽펙ꆣ돶迍
캻ꆣ죧뎣荸ꆣ믊뗛춣듳듎냫뿌ꆣ춨쫂짡죋�틽룷틽迄좺맙ꆣ뷩릫릫ꆣ화랽
뿍쪹ꆣ쿈죫뻍캻ꆣ첫뎣늩쪿틽첫뎣쟤ꆣ솢듳듎ꆣ꺔놱쿲ꆣ쫌훐냦ퟠꆣ췢�ꆣ
鑺葴돵쮾뿕죫ꆣ홝헟틽맙ꆣ�틽틽裌쫂ꆣ뻣뻍췢캻ꆣ쮾뿕�돽펙ꆣ룷틽죫ꆣ
뻍캻ꆣ�퓙냝ꆣ홝헟�첫캾횮ퟳꆣ냗폐쮾횔뻟ꆣ했탐쫂ꆣ齯믊뗛춣듳듎쿂훁첫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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쟤ퟠ횔뻟荸ꆣ믊뗛럾듳뛸쏡ꆣ쿄럾셡쏡ꆣ돶듎ꆣ졁쥷쫌크죧뎣荸ꆣ늩쪿틽첫뎣
쟤ꆣ첫뎣쟤틽믊뗛ꆣ랲첫뎣쟤잰貧ꆣ뷔늩쪿쿈틽ꆣ훁菈觃췢ꆣ뗮훐녏�듳ꮕꆣ짐
틂럮뙒폖틔ꮕ쫚뗮훐녏ꆣ뗮훐녏쫜�ꆣ믊뗛鍼듳ꮕꆣ裌ꮕꆣ졁쥷헌크춣뗮ꆣ
뷼쫌헟迄죫ꆣ죧뎣ꆣ홝헟틽뙙늿짐闸첫뎣짙쟤엣迄ꆣ죧뎣荸ꆣ믊뗛훁냦캻ꆣ컷쿲
솢ꆣ쎿솢뚨ꆣ첫뎣쟤늩쪿벴솢폚ퟳꆣ홝헟�틽룷틽맙듎죫뻍캻ꆣ솢뚨ꆣ첫뎣쟤
잰ퟠ띑ꆣ했퓙냝ꆣ췋迍캻ꆣ믊뗛퓙냝ꆣ럮뙙풻ꆣ놊맙퓚캻헟뷔퓙냝ꆣ웤쿈냝헟늻
냝ꆣ첫뎣쟤잰ퟠꆣ폐쮾횔뻟ꆣ했탐쫂ꆣ췋迍캻ꆣ蕦싉색맲ꆣ艡럼ꆣ앥맄雇ꆣퟠ
뷇틴ꆣ쿄틴ꆣ벾쿄豭틴ꆣ쟯짌틴ꆣ뚬폰틴ꆣ쓋틔هى횮뻹ꆣ컄컨횮컨ꆣ颷쇹돉ꆣ
�ꆣ钠ꆣ颷횹ꆣ첫뎣쟤잰ퟠ띑ꆣ했퓙냝ꆣ췋迍캻ꆣ믊뗛퓙냝ꆣ鑺쫂냝ꆣ럮뙙
풻ꆣ놊맙퓙냝ꆣ놊맙퓚캻헟ꆣ뷔퓙냝ꆣ짏쿂화첫힣ꆣ뻣좡폱軅ꆣ룷솢ퟰ쯹ꆣ
웤뗬폱軅벰쎫톪ꆣ腋죧쟰荸ꆣ鑺葴첫캾黩돵ꭉꆣ쫜폱軅ꆣ뗇루ퟷ썃뫍횮颷ꆣ
틠죧쟰鑺쫂횮荸ꆣ 

�쫬ꆣ 믊뗛볈짽ꆣ뗬폱늯ꆣ웤푏쾴뗬ꆣ뷔죧쟰횮荸ꆣ鑺쫂죧쟰鑺쫂荸ꆣ
첫힣돖냦�짱ퟹ횮폒ꆣ陼쿲맲ꆣ흸힣컄풻ꆣ빓쒳쓪驱듎쒳퓂쮷쒳죕ퟓꆣ쯃쳬ퟓ
뎼쒳ꆣ鑺쫂ꆣ쯃쳬ퟓ뎼쒳ꆣ횔잲첫캾럢뎼쏻ꆣ룒헑룦쟠뗛췾퇶ꆣꭉ뒺틁쪼ꆣ
镲빓끬짺ꆣ욷컯헑챋ꆣ쪽ퟱ遡뙙ꆣ뺴틔폱軅ꃞتحجꆣ쪢쫼욷ꆣ썃릧ꆣ閳욝뫍
뗂ꆣ뗛첫쫏엤짱ퟷ훷ꆣ짐ꆣ펙ꆣ앤ꆣ쿄ꆣ헑룦돠뗛돠鿏얭ꆣ훬쏷뷤탲ꆣ
�릝ꆣ쫼욷�둔ꆣ폃ퟱ遡뗤ꆣ뺴틔폱늯ꃞتحجꆣ쪢쫼욷ꆣ릧뺴떚ꆣ썃헑
뗂ꆣ뗛짱�쫏엤짱ퟷ훷ꆣ벾쿄ꆣهى뗛몬飐뱾ꆣ욝쫮ꆣ貍캩췁鶙ꆣ컬벺뵹캻ꆣ
ꆣ쪢쫼욷ꆣ릧탞ꆣ쪽뫱뗂ꆣ뗛��쫏엤짱ퟷ훷ꆣتحج퓚豭ꆣ뺴틔폱軅ꃞهى
쟯ꆣ냗뗛냗헐뻜ꆣ쯘쟯틁쪼ꆣ욷컯쫕돉ꆣ싊앦헂ꆣ햹웤遡뙙ꆣ뗛짙쫏엤짱
ퟷ훷ꆣ뚬ꆣ뫚뗛蕦맢뱯ꆣ풪�뷤탲ꆣ쫼낲貎ꆣ�듋띥驱ꆣ싊遡뗤ꆣ뗛
쫏엤짱ퟷ훷ꆣ믊뗛퓙냝ꆣ돵흸힣컄펙ꆣ颷ퟷꆣ첫힣�뗬냦짱ퟹ잰ꆣ앤ꆣ�ퟰ쯹ꆣ
믊뗛냝펙ꆣ颷횹ꆣ첫뎣쟤틽믊뗛풄엤뗛뻆ퟰ쯹ꆣ裌ퟰ헟앥셝ꆣ쫌훐좡뻴ꆣ쫌훐�
ퟃ髸تحج펙ꆣ颷ퟷꆣ첫뎣쟤틽믊뗛�ꆣ꺔첫쫏짱ퟹ잰ꆣ陼쿲맲ꆣ뗬뻴ꆣ艡럼ꆣ앤ꆣ
첫뎣쟤틽믊뗛짙췋ꆣ陼쿲솢ꆣ颷횹ꆣ첫힣돖냦�짱ퟹ잰ퟳꆣ놱쏦맲흸힣컄풻ꆣ
빓쒳쓪驱듎쒳퓂쮷죕ퟓꆣ풪짱커믊뗛뎼쒳ꆣ룒헑룦뗛첫쫏ꆣ쪼솢뒺ꆣ쪢
뗂퓚쒾ꆣ폃훂쇇ꆣ쟠뗛췾퇶ꆣ캩뗛늼욝죊헾ꆣ�蕦짏풪ꆣ횔틔훆軅ꃞتحجꆣ
쪢쫼욷ꆣ苤욝쏷쭝ꆣ엤짱ퟷ훷ꆣ짐ꆣ펙앤ꆣ쿄ꆣ헑룦뗛짱�쫏ꆣ镲캩쏏쿄ꆣ
믰뗂랽죚ꆣ폃훂쏷떚돠뗛돠鿏얭ꆣ캩뗛뇭릦蕦뗂ꆣ퓊쮹ퟷ貦ꆣ횔틔훆軅ꃞتحجꆣ
쪢쫼욷ꆣ쪽쏷쭝ꆣ엤짱ퟷ훷ꆣ벾쿄ꆣ룦뗛��쫏ꆣ镲캩벾쿄ꆣ캻췁뗂ꆣ
럮쏷떚هى뗛몬飐뱾ꆣ캩뗛릦쪩뫱뗘ꆣ뗀뫏짏풪ꆣ횔틔퓆퓆ꆣ쟯ꆣ룦뗛짙
쫏ꆣ镲캩솢쟯ꆣ뷰뗂퓚ꆣ폃훂쇇폚냗뗛냗헐뻜ꆣ캩뗛솢욝셸헾ꆣ蕦듋짱릦ꆣ
횔틔퓆퓆ꆣ뚬ꆣ룦뗛쫏ꆣ镲캩솢뚬ꆣ쮮뗂퓚ꆣ폃욝떚쇇폚뫚뗛蕦맢뱯ꆣ
캩뗛뗀뫏재풪ꆣ퓊욝짽엤ꆣ횔틔퓆퓆ꆣ웤뢣벰膆ꭉ훁�豭ꆣ腋춬쟰횮荸ꆣ鑺
쫂춬쟰鑺쫂荸ꆣ튊풪뙙ꆣ 

풪뛾쪮컥쓪쪮퓂튻죕ꆣ훆ퟔ뷱틑ꆣ쎿쓪솢뒺횮죕ꆣ꺔躛릫쟤ꆣ퍈펭뒺陼
붼ꆣ웤쿄벰쟯ꆣ뎣틔쏏퓂뎯헽뗮ꆣ흸镲쇮ꆣ죔쇮뙙맙벴탞荸힢ꆣ볈黩뎣쪽ꆣ
벰쫇뎣뙙ꆣ蓕迄쪡뇣ꆣ齯쪹蓚龩튲ꆣ컄ꭉ춨뾼ꆣ 

풪뛾쪮쇹쓪헽퓂뚡ꆣ펭髢陼붼ꆣ쳆闸풪ퟚ놾뱯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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풪뛾쪮쇹쓪ꆣ폖퍈췹陼붼펭髢ꆣ쟠뗛ꆣ틔릴쎢엤ꆣ驱탇벰죽뎽웟쯞迄ꆣ웤
覯놾퓚뒺쏷췢ꆣ풪ퟚ틔엤쯹낯ꩍꆣ쪼틆폚鵉쮮횮陼쏦ꆣ뛸캻췻뒺豭ꆣ웤覯튻돉ꆣ
覯짏벰쯄쏦뷔쟠즫ꆣ릴쎢覯퓚陼쓏ꆣ驱탇틑쿂ꆣ룷黩튻킡覯ꆣ퓚쟠뗛覯횮놱ꆣ퍈
횮镲ꆣ폐죰톩覯쿂ꆣ쫌뎼벰냙냝�띑酣ꆣ앦쳆闸뙙荸횾ꆣ 

썃ퟚ풪쓪붨쎮퓂튻죕짢컄ꆣ뺴쫚죋镲ꆣ짷믕퓂쇮ꆣ쫼齯顏酶ꆣ틔ꭀ택ꆣퟔ뷱
틑ꆣ쎿훁쯄쏏퓂펭髢횮죕ꆣ쇮쯹쮾쏷낸뗤뙙ꆣ탻흸镲쇮ꆣ꺔앣냙뇙쟤쪿ꆣ앥
뛸탐횮ꆣ컄ꭉ춨뾼ꆣ 

뗂ퟚ�풪풪쓪쪮퓂뛾쪮웟죕ꆣ푴붼횮셸ꆣ놾훁한ꆣ훆뙙뚨쏻ꆣ뫏迄쫂貍ꆣ쪹
쏻貍쿠뢱ꆣퟰ놰폐芐ꆣ컥랽엤뗛ꆣ짏맅헜췵ꆣ뗀鷺헴쏱뙙훸쏷ꆣ햓짆펋릦ꆣ葴
뗂늻뵹쳬뙒顏ꆣ캻�춬ꆣ뛸힣컄띑뎼틔변볈齯틦한뺴ꆣ춽폐تى뗈췾ꆣ
틋迄룄헽ꆣ틔뛘훁뙙ꆣퟔ뷱틔ꆣ컥랽엤뗛힣컄ꆣ腋늻띑뎼ꆣ웤뙙钵죧앦ꆣ
앦쳆闸뙙荸횾ꆣ 

 앦쳆闸驷돧뺴苷ꆣ镲폐큧쪿뻞역ퟦ짏쫨ꆣ듳쳆췁뗂ꆣ잧쓪뫏럻ꆣ했쎿쯄벾붼
쳬뗘ꆣ푴뙙맙죥헟흨횮ꆣ돧뺴흨풻ꆣ낸앦뙙ꆣ솢뒺횮죕ꆣ펭뒺陼붼ꆣ변쟠뗛ꆣ
솢쿄죕ꆣ펭쿄쓏붼ꆣ변돠뗛ꆣ쿈솢쟯쪮냋죕ꆣ펭هى훐뗘ꆣهى뗛ꆣ쟯뚬룷
폚웤랽ꆣهى뗛폚컥탐黩췁췵ꆣ퓚쯄벾짺믰ꆣ맊믰폃쫂횮쒩뛸변횮ꆣ죽벾葴럱ꆣ
鵨캺훜쯥ꆣ릲탐듋뙙ꆣ蟸볒췁뗂돋镲ꆣ틠틔쎿驱쇹퓂췁췵횮죕ꆣهى뗛쓏붼ꆣ
틔췁엤ꆣ쯹홞뫏뙙ꆣ뷱역ퟦ했폃쯄벾ꆣ뛠酻뺕뫲횮闸ꆣ쟒鏾횮핦ꆣ쫂
짦늻붛ꆣ뿖탐폃ꆣ폖흨변컥죋뗛늻띑뎼ꆣ첫컥뗛ꆣ죋뗛튲ꆣ蟸볒벴黩잰
횮뙙ꆣ齯뻽뎼횮셸ꆣ죴죋뗛뛸띑뎼ꆣ葴폚쳬뗛迍뫎띑튲ꆣ흨헟믲컥죋뗛쇐
퓂쇮ꆣ럖엤컥镲ꆣ葴컥짱ꆣ컥틴ꆣ컥ꆣ컥콸ꆣ컥돴ꆣ컥띙뷔苤ꆣ틔苤웤镲횮
즫钵ꆣ럇뇘葥폐ퟰ돧튲ꆣ 

  雜錄 

武德初。令每歲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亦以景帝配。其壇在宮城之北十四裏。壇
制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五丈。每祀則地祇及配帝設位於壇上。神州及五嶽四
鎮。四瀆四海。五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神州在壇之第二等。
五嶽以下三十七座。在壇下外壝之內。邱陵等三十座。在壝外。其牲。地祇及配
帝用犢二。神州用黝犢一。嶽鎮以下。加羊豕各五。孟冬祭神州於北郊。景帝配。
牲用黝犢二。舊唐書禮儀志。 

太宗貞觀時。奉高祖配地郊。通典。 

 中書令房元齡。與禮官議。以為禮有益於人則祀之。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
州則又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餘州等八座。惟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 

高宗永徽中。廢神州之祀。通考。 

 禮部尚書許敬宗議。方丘在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為二。既無
典據。理又不通。請合於一祀。以符古義。仍並條附式令。永垂後則。可之。舊
唐書禮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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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書蕭德言傳。方丘既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詔曰。可。 

乾封初。詔依舊祀神州皇地祇壇。依舊于渭水北置。通考。 

 太常博士陸遵等議。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東晉
成帝鹹和中。議北郊用正月。皆無明據。武德來禮令。即用十月。為是陰用事。
故於此時祭之。請依舊十月致祭。從之。 

武後天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合祭天地。唐書。 

睿宗景雲三年。將祀南郊。有司請設皇地祇位。唐書。 

先天元年夏五月戊寅。有事於北郊。辛巳。大赦。改元曰延和。賜內外官陪禮者
勳一轉。民酺五日。唐書睿宗本紀。 

開元十一年二月壬子。如汾陰。祀後土。唐書元宗本紀。 

開元十一年。上將還西京。便幸並州。兵部尚書張說進言曰。陛下今因行幸。路
由河東。有漢武後土之祀。此禮久闕。歷代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墜典。以為三
農祈穀。此誠萬姓之福。至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祠後土于汾陰睢上。太史奏榮
光出河。休氣四塞。祥風繞壇。日揚其光。初有司奏脩壇。掘地獲古銅鼎二。其
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又獲古磚。長九寸。有篆書千秋萬歲字。及
長樂未央字。又有赤免見於壇側。舊祠堂為婦人素像。則天時移河西梁山神素像。
就祠中配焉。至十一年。有司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焉。詔以中書令張嘉貞為
壇場使。將作少監張景為壇場副使。張說為禮儀使。見文獻通考。 

開元二十年九月乙巳。中書令蕭嵩等。奏上開元新禮。十一月庚午。祀後土于睢
上。大赦天下。舊唐書元宗本紀。 

開元二十年十一月庚申。如汾陰。祠後土。唐書元宗本紀。 

開元二十年。車駕欲幸太原。中書令蕭嵩上言雲。十一年親祀後土。自是神明昭
佑。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睢上。前後數回。伏請准舊事。
至後土行報賽之禮。上從之。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祀後土于睢上。其文曰。恭惟
坤元。道昭品物。廣大茂育。暢于生成。庶憑休和。惠及黎獻。博厚之位。澳在
汾陰。肅恭時巡。用昭舊典。敬以琮幣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瘞禮。式展誠愨。
睿宗皇帝配神作主。禮畢。令所司刊石於祠所。上自為文。文獻通考。 

開元二十年。蕭嵩為中書令。改撰新禮。祀地一歲有二。舊唐書禮儀志。 

祭地儀。夏至日。祭皇地祇于方丘壇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每座籩豆各十二。
簠簋篚俎各一。百七十二座。祭神州地祇於壇第一等。籩豆各四。餘如上也。祭
五嶽。四鎮。四海。四瀆。五山。五川。五林。五澤。五邱。五陵。五墳。五衍。
五原。五隰。於內壝之外。各依方面。每座籩豆各一。簠簋篚俎各一。皆準舊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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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定。立冬後。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乙太宗文武聖皇帝配座。每座籩豆各十二。
簠簋篚俎各一也。文獻通考。 

舊樂用姑洗三成。准周禮雲。函鍾之均八變。則地祇皆降。可得而禮。鄭元雲。
祭地有二。一是大地崑崙為皇地祇。則宗伯黃琮所祭者。二是帝王封城內之神州。
則兩圭有邸所祭者。後禮則不立神州之祀。今依前禮為定。既曰地祇。其樂合用
函鍾之均八變。文獻通考。 

皇帝夏日至。祭方丘儀。後土同。孟冬祭神州及攝事並附。 

齋戒。 前祭七日。戒誓。皇帝服袞冕。前祭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堯皇帝廟。如
常告之儀。告以配神作主。孟冬。祭神州則告太宗文武聖皇帝廟。餘並如圜丘之
儀。 

陳設。 前祭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攝事。衛尉設
祭官公卿以下次於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尚舍奉禦鋪禦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
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祭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
上。三師于南壝之外道東。諸王于三師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九品以上於祭官
之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于南壝之外道西。東向。諸州使人。東方南方于諸
王東南。西向。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東向。皆北上。諸國之客。東方南方
於諸州使人之南。西向。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東向。皆北上。武官三品以
下。七品以上。于西壝之外道南。北向東上。褒聖侯于文官三品以下。攝事無禦
座以下至此儀。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面南向。壇上及神州東方南
方之饌。陳於東門外。西向。西方北方之饌。陳於西門外。東向。神州無西門之
饌。前祭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于壇南內壝之外。樹靈鼓於北懸之內道之左右。
餘如圜丘儀。又為瘞埳於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祭一
日。奉禮設禦位。攝事無禦位。于壇之東南。西向。設望瘞位於壇西南。當瘞埳
北向。設祭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分獻官於公卿之南。執事者位於其後。
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禦史位於壇上。正位於東南隅。西向。副位西南
隅。東向。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設奉禮贊
者位於瘞埳西南。東向南上。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
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祭之官。三師位於懸南道東。諸王位於三師之東。俱
北向西上。介公酅公位於道西。北向東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執
事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方。當文官。
每等異位。重行東向。皆北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于諸王東南。重行北面西
上。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重行北面東上。設諸國客使位於內壝南門之外。
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東。每國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西。
每國異位。重行北面東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設門外位。祭官公卿以下。
皆于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三師位於南壝之外道東。諸王于
三師之南。俱西向。介公酅公於道西東向。皆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
位於東壝之外。祭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
位於西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東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于諸王東
南。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重行東面。俱北上。設諸國客位。東
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每國異位。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每國
異位。重行東面。皆北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牲牓於東壝之外。當門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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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牲一居前。又黃牲一在北。少退。元牲一在南。少退。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
祝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
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南向。設皇地祇酒尊於壇之上下。太尊二。著尊二。
犧尊二。罍一。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尊二。壺尊二。山罍一。在壇下。皆于
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罍一。在壇上。皆
於皇地祇酒尊之東。北向西上。孟冬北郊酒尊。於神州酒尊之東。同夏至之儀。
神州太尊二。在第一等。每方嶽鎮海瀆。俱山尊二。山林川澤。俱蜃尊二。邱陵
墳衍原隰。俱概尊二。凡尊各設于神位之左。而右向。神州以上之尊。置於坫。
以下之尊。俱藉以席。皆加勺羃。設爵於尊下。孟冬儀壇上之尊。置於壇坫。以
下之尊。藉以席。設禦洗及設玉幣之篚等。並如圜丘儀。孟冬祭同。祭日。未明
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帥其屬升。設皇地祇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
以 稭。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孟冬神州。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于東方。西
向。席以莞。設神州地祇神座於第一等。東南方。席以 稭。又設嶽鎮海瀆以下
之座於內壝之內。各于其方。皆有原隰邱陵墳衍之座。又設中嶽以下之座於壇之
西南。俱內向。自神州以下六十八位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如別儀。 

鑾駕出宮。 服以袞冕。餘如上辛圜丘儀。孟冬北郊同圜丘。 

奠玉帛。 祭日未明三刻。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尊罍
玉幣。凡六尊之次。太尊為上。實以泛齊。著尊次之。實以醴齊。犧尊次之。實
以盎齊。象尊次之。實以醍齊。壺尊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為下。實以三酒。配
帝。著尊為上。實以泛齊。犧尊次之。實以醴齊。象尊次之。實以盎齊。以上孟
冬同。神州太尊。實以沈齊。五方嶽鎮海瀆之山尊。實以醍齊。山林川澤之蜃尊。
實以沈齊。邱陵以下之散尊。實以清酒。元酒各實於諸齊之上。尊禮神之玉。皇
地祇以黃琮。其幣以黃。配帝之幣亦如之。神州之玉以兩圭有邸。其幣以元。孟
冬同。嶽瀆以下之幣。各從方色。太官令帥進饌者。入實饌。及禮官就位。禦史
太祝行埽除等。並如圜丘儀。孟冬同。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祭官從祭官客使
等。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于輅左。侍中進。當鑾駕
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俯伏。興。還侍位。五品以上從祭之官。皆就
壝外位。攝事。無駕至大次下儀。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于懸內
武舞立于懸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行埽除訖。出復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謁
者贊引。各引祝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群官。介公酅公。諸方客使。皆先入就
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羇
冕。孟冬神州。大裘而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
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至中壝門外。殿中監進大圭。尚衣奉禦又以鎮圭授殿中
監。皇帝搢大圭。執鎮圭。華蓋仗衛。停於門外。侍者從入。謁者引禮部尚書太
常少卿陪從。如常儀。皇帝至版位。太常卿請再拜。及請行事。並如圜丘儀。攝
事。如圜丘攝事儀。協律郎舉麾。工鼓柷。奏順和之樂。乃以林鍾為宮。太蔟為
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作文舞之舞。樂舞八成。林鍾太蔟姑洗南呂皆再成。
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
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奠玉幣及樂之節。並如圜丘。攝事則太尉奠玉幣。下
放此。登歌作肅和之樂。以應鍾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于皇地祇孟
冬神州。神座。俯伏。興。及奠配座。並如圜丘儀。攝事同圜丘攝事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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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陳饌之儀。如圜丘。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
乙太簇之均。自後接神之樂用太簇。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
降自東陛以出。皇地祇之饌。升自南陛。配帝之饌。升自東陛。神州之饌。升自
北陛。孟冬神州。升自南陛。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
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還尊所。又進設嶽鎮
以下之饌。相次而畢。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盥洗酌獻跪奠奏樂之儀。
並如圜丘。攝事如圜丘攝事儀。太祝持版進於神座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
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則雲。謹遣太尉臣名。下放此。敢昭告於皇地祇。
乾道運行。日躔北至。景風應序。離氣效時。嘉承至和。肅若舊典。敬以玉幣犧
齊。粢盛庶品。備茲祗瘞。式表誠愨。高祖神堯皇帝配神作主。尚享。太祝俯伏。
興。孟冬神州雲。包含區夏。載植群生。溥被域中。賴茲厚德。式遵彜典。用揀
元辰。敬以玉幣犧齊。粢盛庶品。明獻厥誠。備茲祗瘞。皇祖太宗文武聖皇帝配
神作主。皇帝再拜。攝則太尉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
座。興。還尊所。皇帝拜訖。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尊所。執尊者舉羃。侍中取
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沈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
帝神座前。東向跪。奠爵。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太祝
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孫開元神武皇帝
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時唯夏至。肅敬訓典。用祗祭於皇地祇。唯高祖
德協二儀。道兼三統。禮膺光配。敢率舊章。孟冬雲。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
德被乾坤。格於上下。昭配之儀。欽率舊章。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陳明
薦。作主侑神。尚享。太祝俯伏。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奠
版於神座。興。還尊所。皇帝飲福受胙。及亞獻終獻盥洗酌獻飲福。並如圜丘儀。
唯皇地祇太尉亞獻。酌醍齊時。武舞作。合六律六同為異耳。初。太尉將升獻。
謁者一人引獻官詣罍洗。盥洗匏爵訖。升自已陛。詣酒尊所。執尊者舉羃。酌沈
齊。進奠於神州座前。引降還本位。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罍洗盥洗訖。各
詣酒尊所。俱酌醍齊訖。引獻官各進。奠爵于諸方嶽鎮海瀆首座。餘座皆祝史助
奠。相次而畢。引還本位。又贊引五人。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酒尊所。酌沈齊。
獻山林川澤。如嶽鎮之儀。訖。又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酒尊所。俱酌清酒。
獻邱陵以下。及齋郎助奠。如上儀。訖。各引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
諸祝徹豆及賜胙。皇帝再拜奏樂。並如圜丘儀。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瘞位。太常
卿引皇帝。作樂。皇帝就望瘞位。北向立。樂止。於群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
進神座前。取玉幣。齋郎以俎載神州以上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北行。
當瘞埳西行。諸太祝以玉幣饌物。置於埳。諸祝又以嶽鎮以下之禮幣及牲體皆從
瘞。奉禮曰。可瘞埳。東西廂各六人。寘土半埳。太常卿前奏。禮畢。引皇帝還
大次。樂作。從祀群官諸方客使。及禦史以下出。並如圜丘儀。其祝版燔於齋所。
通典開元禮纂類。 

鑾駕還宮。如圜丘儀。 

開元二十一年。詔夏至日。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立冬祭神州於北郊。乙
太宗配。文獻通考。 

天寶五載。詔皇王之典。聿修於百代。郊祭之儀。允屬於三靈。聖人既因時以制
宜。王者亦緣情以定禮。且尊莫大於天地。禮莫崇於祖宗。嚴配昭升。豈宜異數。
今烝嘗之獻。既著于常式。南北之郊。未展於時享。自今以後。每歲四時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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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擇吉日。祭昊天上帝。其以皇地祇合祭。以次日祭九宮壇。皆令宰臣行禮奠祭。
務崇蠲潔。稱朕意焉。冊府元龜。 

代宗大歷十二年秋八月。增修北郊壇齋宮二十五間。 

文宗太和三年六月。太常寺奏北郊祀皇地祇壇。先闕齋宮。請准祠例置一所。可
之。冊府元龜。 

  後土社稷。 

커뗂뻅쓪뛾퓂컬틺ꆣ퍈짧ꆣ앦쳆闸룟ퟦ놾뱯ꆣ 

커뗂�퍞횮훆ꆣ훙뒺훙쟯镲컬죕ꆣ변듳짧듳ꆣ짧틔릴لمح엤ꆣ틔엤ꆣ짧
룷폃첫샎튻ꆣ짼즫腋뫚ꆣ뭥뚹명룷뛾ꆣ�룷죽ꆣ벾뚬쾞횮쏷죕ꆣ폖변짧
짧豭ꆣ죧뒺쟯뛾훙횮뙙ꆣ앦쳆闸뙙荸횾ꆣ 

 춨뗤ꆣ쳆짧틠퓚몬맢菈횮폒ꆣ 

 菔뢮풪هممꆣ커뗂뻅쓪헽퓂뇻ퟓꆣ푴풻ꆣ뫱뗘�컯ꆣ짧훷웤변ꆣ볎띙쏱ꆣ캩
풪ꆣ쇐쉽뒹릠ꆣ컴췵춨펖ꆣ붨냮헽캻ꆣ쒪듋黩쿈ꆣ뚼틘ꆣ붨훝텙ꆣ싊췁
횮鹉ꆣڃ顏읦뺴ꆣ쯹틔蓱�蓕놾ꆣ탞쪼裳릦ꆣ뛘탲뷌셸ꆣ헻تحج쯗ꆣ쒩듺鶲뢡ꆣ
뗤첝쳦ꆣ镲럪蛊腹ꆣ죊믝돚놡ꆣ覯觃헑苤횮뙙ꆣ齯뱯뫏횮펖ꆣ컕衄쫜
驶ꆣ럆쪳놰豭ꆣ럮ꮕ틔ퟰ蟀ꆣ鶍쪢뛸떚쇇ꆣ짐쿫릪볚ꆣ薖뺫훎놾ꆣ폀퇔쿭ꆣ
틋듦荼뱯ꆣ쫇틔벪죕캩컬ꆣ퍈듳짧ꆣ싊迄냙쇅ꆣ틔웭뻅띙ꆣ뷱볈쓏꺀艭�ꆣ陼
ퟷ랽앤ꆣ뻅훝훂ꆣ틋녍썃ꆣ쯄랽횮쏱ꆣڃ쟚횳쮇ꆣ웤탔ꆣ쏼黩ퟚ짧ꆣ뺩
틘쫼쪿ꆣ앟쪡좺맙ꆣ텙쿠迄ꆣ릲ퟱ짧램ꆣ틔镲릩ꆣ룷짪웭裳ꆣ볦탐퇧횮셸ꆣ
폃잢ئى횮驧ꆣ쟒솢릝컄ꆣ쏷黩뗤훆ꆣ�췋뢩퇶ꆣ뗇붵헛탽ꆣ쏷볓핤薖ꆣ�쿠蓱
ꪄꆣتحج횮틔뙙ꆣ폐遵쟒룱ꆣ늼룦쳬쿂ꆣ벴틋ퟱ폃ꆣ컬틺ꆣ퍈짧ꆣ 

 춨뗤ꆣ쳆돵黩뗛짧ꆣ틠풻뷥쳯覯ꆣ�퍞죽쓪ꆣ첫ퟚ貢퍈룻ꆣ뵯쫂훐뿗띦�흨풻ꆣ
뙙ꆣ쳬ퟓ뷥쳯쓏붼ꆣ화뫮陼붼ꆣ镸커뗛ꩱ쓏붼ꆣ뷱뗛짧쓋陼覯ꆣ캴뫏폚맅ꆣ첫ퟚ
풻ꆣ闸띑욽훈陼ퟷꆣ뛸쟠�ꆣ뒺髢튲ꆣ컡랽캻짙ꆣ쳯틋陼붼ꆣ쓋룻
陼붼ꆣ 

뫠컥쓪컥퓂벺캴ꆣ푴뒺쟯뛾짧ꆣ놾틔웭�ꆣ죧슄듋췢葥黩틘闾ꆣ듋돽뛾짧췢ꆣڃ
늻뗃뻛벯ꆣ폐쮾蟀볓뷻횹ꆣ앦쳆闸룟ퟚ놾뱯ꆣ 

觛풪쓪뻅퓂ꆣ듳짢룄풪ꆣ룄폃뻅퓂짧ꆣ쳆闸커놾뱯ꆣ 

짱لمح풪쓪컥퓂틒폏ꆣ솢첫轒짧陼뚼ꆣ쳆闸훐ퟚ놾뱯ꆣ 

쿈�돵黩뗛짧ꆣ틠풻뷥쳯覯ꆣ뒹린훐ꆣ커뷥쳯覯풻쿈�覯ꆣ짱لمح풪쓪ꆣ뙙늿짐
闸힣驊쏷흨풻ꆣ훜��ꆣ뒺뷥쳯뛸웭짧ꆣ뙙쳬ퟓ黩뷥잧꺀ꆣ화뫮냙꺀ꆣ葴뺉
쳯黩짧ꆣ풻췵짧뫮짧ꆣ뷱풻쿈�ꆣ쪧췵짧횮셸ꆣ틋헽쏻黩뗛짧ꆣ첫뎣짙쟤쫥쿄ꆣ
늩쪿辈تحج�뗈흨풻ꆣ변램ꆣ췵헟솢첫짧ꆣ좻솢췵짧ꆣ쯹훃횮뗘ꆣ葴齯苷튲ꆣ鵨



쳆믡튪 

 107

앤틑폐맙짧ꆣ캴솢맙ꆣ엤솢맙짧횮ꆣ틔쿄폭엤맙짧ꆣ틔엤맙ꆣ뎼궑
풻ꆣ룟ퟦ솢鵨짧ꆣ쯹홞첫짧튲ꆣ맙짧엤틔폭ꆣ쯹홞췵짧튲ꆣ훁맢커쓋늻솢맙ꆣ
쿠돐훁뷱ꆣ캺틔맙짧黩뗛짧ꆣ맊鎴폝홞캺쫏맊쫂솢첫짧쫇튲ꆣ镸믲轕믲훃ꆣ뷔齯
첎쯹ꆣ믲풻뛾짧腋첎ꆣ뛸췵짧뻓컷ꆣ듞쫏믊뢦쫏뷔풻ꆣ췵짧퓚뷥쳯ꆣ낸크뫪鵨荸ꆣ
뒺쪼陼룻폚뷥쳯ꆣ틽풊쿈�ꆣ葴짱�튲ꆣ폖컥붛튪셸풻ꆣ覯폚쳯틔쿈�ꆣ죧짧ꆣ
캺쟘흨ꆣ늮ꆣ폪躟ꆣ탇ꆣ쿈�ꆣ짧ꆣꆣ黩蟸쇹짱ꆣ镸첫쪼쯄쓪ꆣ룻陼
붼ꆣ틒첫샎쿈�ꆣ훜쯥앦荸ꆣ벰蟸뎯쿈�ꆣ뷔변짱�뗛짧ꆣ엤틔ꆣ葴췵
짧쿈�늻뿉튲ꆣ뷱틋뷥쳯솢뗛짧뗛ꆣ엤틔폭鞉ꆣ葴쿈�뗛짧腋ꆣ蕦폚훜횮
��횮셸ꆣ驊쏷폖흨풻ꆣ뷥쳯횮변놾췵짧ꆣ맅횮쿈�릴لمح튲ꆣ쇒즽횮ퟓꆣ
틠홞횮�ꆣ뛸훜鞉쁞횮ꆣ뷔黩ꆣ릲릤횮ퟓ풻췁ꆣ鲫蓙쿄폻�뛸늻뿉ꆣ맊뛾
짱짧훷ꆣퟔهى뗛틔붵ꆣ늻틔�쇐뎣ꆣ�짧뛸변짱�뫵ꆣ짧횮변ꆣ늻좡
짱�듳릦ꆣ뛸貣릲릤쇒즽ꆣ쥷틔죽믊뫩믄횮�ꆣ齯좡黩뷌ꆣ뇋쟘뫎죋ꆣ
뛸횪짧쿈�黩뛾ꆣ뛸뷥쳯폐뛾覯뫵ꆣ쿈�췵짧튻튲ꆣ뷔릴لمح꺐쏻뛸럖변ꆣ
짼틔쯄샎ꆣ驊쏷폖퇔鵨폭뾊튲ꆣ뷱폻헽췵짧쿈�횮첖뛸캴魑ꆣ쓋룼볓뛾ꆣ늻
뿉ꆣ쫥쿄تحج�뗈쓋ퟠ퇔ꆣ붛齯쿈�ꆣ뙙풻ꆣ췵ퟔ黩솢짧ꆣ쿈죥틔黩퓚뷥쳯튲ꆣ폀
믕훐ꩱ풻뷥쳯ꆣ뒹린쓋黩쿈�ꆣ좻葴쿈�앣짧튻짱ꆣ뷱쿈�覯했룄풻뗛짧覯ꆣ
틔뫏맅췵짧횮셸ꆣ웤변鳊쇮틔쏏뒺벪몥췁ꆣ틔릴لمح쫏엤ꆣ쫇黩뗛짧覯ꆣ폖
솢뗛覯컷ꆣ죧첫짧첫ꆣ뛸늻푏랽즫ꆣ틔꺐첫짧ꆣ쳆闸뙙颷횾ꆣ 

 辈تحج�苷ꆣتحج늩쪿ꆣ镲陼뚼훃첫짧ꆣ뙙늿짐闸힣驊쏷ꆣ蚖뙙맙늩쪿훜볒쳯ꆣ
훷폃쯹틋쒾ꆣ뷱짧훷쪯쓎뫎ꆣتحج�앣첫뎣짙쟤쫥쿄ꆣ蟸ퟓ쮾顉맹즽郁ꆣ틼횪헂
뗈흨ꆣ뒺쟯뻽틔�탐ꆣ짧맄ꆣ힣럮틔迄ꆣ맊풻늻폃쏼슾짧ꆣ짧훷폃쪯ꆣ
틔뿉럮뛸탐튲ꆣ듞뛷풻ꆣ짧훷폃쪯ꆣ틔뗘깡ퟮ貍驥ꆣ藎쫏뒺쟯퇔틳죋짧폃쪯ꆣ
캺쳬욽훐ꆣ�첫짧쪯훷ꆣ웤臭짐틓ꆣ훜횮쳯훷폃쯹틋쒾ꆣ웤쏱횮짧驥ꆣ럇첫
짧튲ꆣ쫇ꆣ앦훷돟폐쇹듧ꆣ랽돟웟듧ꆣ蚖늩쪿뫎ꆣتحج�뗈흨ꆣ짧훷횮훆ꆣ
뙙齯苷ꆣ쳬ퟓ퍈헷ꆣ�틔탐ꆣ葴럇�훘ꆣ뙙ꆣ짧변췁ꆣ훷髢ꆣ풊췢苷ꆣ쳬ퟓ
첫짧랽컥돟ꆣ화뫮냫횮ꆣ컥췁钵ꆣ짧훷틋컥돟ꆣ틔鳊钵컥ꆣ랽뛾돟ꆣ틔鳊얼ꆣ
�웤짏틔쿳컯짺ꆣ랽웤쿂틔쿳뗘ꆣ싱냫췁훐ꆣ놾쒩뻹튲ꆣ했뛈틔맅돟ꆣ폖蚖
짧覯쯄랽폃즫ꆣ뛸훐늻钵돟쎰هى췁홞뫎ꆣتحج�뗈풻ꆣ쳬ퟓ첫짧ꆣ뛈轖컥돟ꆣ
럖쯄랽ꆣ짏쎰هى췁ꆣ쿳췵헟뢲놻쯄랽ꆣ좻葴꺔틔هى췁뢲覯짏ꆣ앦覯짏늻钵돟ꆣ뢲
놻횮ꩍꆣ맔폚맅ꆣ쫇틔랽즫覯쯄쏦벰뇝ꆣ뛸هى췁좫뢲짏퇉ꆣ변짼뷔첫샎ꆣ웤
룄쿈�풻뗛짧ꆣ폖솢뗛ꆣ뷔تحج�뗈薢뚨ꆣ 

웰뻓짡죋췵훙쟱ꆣ돉냙컥쪮뻭ꆣ쏻풻듳쳆풪뙙ꆣ뛾쪮쓪뻅퓂ꆣ쯹쮾탐폃퇉ꆣ
틔짧뗛짧黩훐ꆣ훝뽨횮짧黩킡ꆣ앦쳆闸뙙荸횾ꆣ 

짧횮覯轖컥헉ꆣ틔컥췁黩횮ꆣ짧틔췁ꆣ틔ꆣ엤틒첫ퟰꆣ貍تحجꆣ훸ퟰ
貍낻تحجꆣ뷔뛾ꆣ즽삜튻ꆣ훝뽨횮짧ꆣ틔쿳ퟰ뛾ꆣ貍تحجꆣ틔菉맧폐�ꆣ軅틔뫚ꆣ
킡軅틔냗ꆣ뭥뚹뷔쪮ꆣ뛾ꆣ명뛾ꆣ죽ꆣ�죽ꆣ훝뽨변ꆣ뭥뚹뷔냋ꆣ뛾ꆣ
명뛾ꆣ�죽ꆣ뒺쟯변ꆣ짼뷔첫샎ꆣ틔뫚ꆣ쏏뒺변뗛짧벰엤ퟹꆣ뭥뚹뷔쪮ꆣ뛾ꆣ
명뛾ꆣꉞ죽ꆣ죽ꆣ�죽ꆣ컄ꭉ춨뾼ꆣ훙뒺훙쟯짏컬ꆣ변첫짧첫ꆣ앦颷폃맃쾴
횮뻹ꆣ죽힃ꆣ짧횮ꆣ뙙黩ퟰꆣ�춬쟱쇪ꆣ횹폃죽힃ꆣ뫏틀뗘땯ꆣ폃몯횮
뻹ꆣ냋힃횮颷ꆣ컄ꭉ춨뾼ꆣ 

믊뗛훙뒺훙쟯짏컬ꆣ변첫짧첫荸ꆣ鑺쫂뢽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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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뷤ꆣ죧랽쟰荸ꆣتحم

푏ꆣ 잰변죽죕ꆣ짐짡횱쪩듳듎짧豭컷횮췢뗀놱ꆣ쓏쿲ꆣ짐짡럮뙒뙒
ퟹꆣ크캾푏컄커쫌뎼듎듳듎횮ꆣ컄맙퓚ퟳꆣ커맙퓚폒ꆣ뻣쓏쿲ꆣ푏화변맙듎
تحم랻횮菈ꆣ鑺쫂ꆣ齯푏듳듎荸ꆣ떫쫘뎼푏변맙듎ꆣ죽躟놱횮췢ꆣ화췵죽
躟횮놱ꆣ뻣陼쿲쓏짏ꆣ컄맙迄튻욷틔쿂ꆣ뻅욷틔짏ꆣ폚تحم랻쓏횮췢ꆣ훘탐陼쿲
놱짏ꆣ뷩릫릫ꆣ놱횮췢뗀陼ꆣ컷쿲ꆣ틔쓏黩짏ꆣ화훝쪹죋ꆣ陼랽쓏랽폚화
췵컷놱ꆣ陼쏦ꆣ컷랽놱랽뷩릫릫陼놱ꆣ뻣쓏짏ꆣ커맙죽욷틔쿂ꆣ뻅욷틔짏ꆣ
陼횮췢뗀놱ꆣ쓏쿲ꆣ틔컷黩짏ꆣ화蟸횮뿍ꆣ陼횮췢ꆣ陼랽쓏랽폚커맙陼
놱ꆣ쓏쿲ꆣ컷랽놱랽ꆣ폚뗀쓏ꆣ놱쿲ꆣ뻣틔컷黩짏ꆣ鑺쫂齯죽躟틔쿂훁듋荸ꆣ잰
변뛾죕ꆣ첫颷쇮푏豭釒횮颷覯놱ꆣ陼랽컷랽ꆣ? 웰쓏ꆣ? 듎횮ꆣ쓏랽놱랽ꆣ
? 웰陼ꆣ? 듎횮ꆣ푏쪮뛾뺎釒횮ꆣ룷틀뎽캻ꆣ飤맄폚쓏釒횮菈뗀
횮ퟳ폒ꆣ횲붨맄쯄폧ꆣ훃雇钠釒菈ꆣ雇퓚ퟳꆣ钠퓚폒ꆣ푏루루룷覯짏ꆣ
뷼놱쓏쿲ꆣ뷔? 퓚컷ꆣ웤�훱헟ꆣ룷솢覯쿂ꆣ쓏쿲ꆣ쿠貦黩쫗ꆣ랲釒뷔햹뛸
뺎횮ꆣ화릤죋룷캻폚釒ꆣ陼랽컷랽ꆣ틔쓏黩짏ꆣ쓏랽놱랽ꆣ틔陼黩짏ꆣ폒킣했
�돽菈췢ꆣ폖黩꾎裉뛾ꆣ폚쓏횮菈覯ꆣ컷쿲ꆣ鑺쫂齯싱뾲뛾颷釒횮놱ꆣ랽
짮좡ퟣ죝컯ꆣ놱돶뇝ꆣ잰변튻죕ꆣ럮뙙푏캻놱횮菈ꆣ꺔짧覯놱ꆣ쓏쿲ꆣ貢변ꆣ
럮뙙색튻죋쫘횮ꆣ퓚캻냦陼놱솢컥늽쯹ꆣ쓏쿲ꆣ폖푏췻꾎캻컷횮菈ꆣ꺔꾎裉
쓏쿲ꆣ鑺쫂ꆣ齯뙒캻틔쿂훁듋荸ꆣ푏변맙릫쟤캻컷횮菈뗀놱ꆣ裌쫂캻웤ꆣ
짙놱ꆣ쎿뗈꺐캻ꆣ뻣훘탐陼쏦ꆣ틔쓏黩짏ꆣ푏뙒쪷캻覯짏ꆣ헽캻첫짧覯陼놱
폧ꆣ컷쿲ꆣ뢱캻첫覯컷놱폧ꆣ陼쿲ꆣ鑺쫂쇮쪷엣ꆣ푏럮뙙캻颷釒컷놱ꆣ
�헟뛾죋퓚놱ꆣ닮췋ꆣ뻣陼쏦쓏짏ꆣ폖푏럮뙙�헟캻꾎裉컷놱ꆣ陼쿲놱짏ꆣ鑺
쫂齯럮뙙캻ꆣ푏蕦싉색캻룷覯횮짏ꆣ陼놱폧ꆣ뻣컷쿲ꆣ푏첫颷쇮캻쓏뽨횮ꆣ
쓏쿲ꆣ푏변맙캻ꆣ죽躟캻놱횮菈뗀컷ꆣ뻣쓏쏦陼짏ꆣ푏뷩릫릫캻뗀陼ꆣ
쓏쏦컷짏ꆣ컄맙迄튻욷틔쿂ꆣ뻅욷틔짏ꆣ캻裌쫂놱ꆣ쎿뗈꺐캻ꆣ뻣훘탐陼쿲ꆣ
커맙죽욷틔쿂ꆣ뻅욷틔짏ꆣ캻陼랽ꆣ횵컄맙ꆣ쎿뗈꺐캻ꆣ훘탐컷쿲ꆣ뷔틔쓏黩
짏ꆣ화훝쪹죋캻ꆣ陼랽쓏랽놱횮菈뗀컷ꆣ폚화췵컷놱ꆣ훘탐쓏쿲ꆣ틔陼黩짏ꆣ
컷랽놱랽뗀陼ꆣ뷩릫릫陼놱ꆣ훘탐쓏쿲ꆣ틔컷黩짏ꆣ화�뿍캻놱횮菈ꆣ
陼랽쓏랽화훝쪹죋횮컷ꆣ쎿蟸꺐캻ꆣ뻣훘탐쓏쿲ꆣ틔陼黩짏ꆣ컷랽놱랽ꆣ화
훝쪹죋횮陼ꆣ쎿蟸꺐캻ꆣ뻣훘탐쓏쿲ꆣ틔컷黩짏ꆣ푏췢캻ꆣ변맙릫쟤틔쿂ꆣ뷔
폚컷횮췢뗀쓏ꆣ쎿뗈꺐캻ꆣ훘탐놱쿲ꆣ틔陼黩짏ꆣ죽躟캻놱횮췢뗀컷ꆣ화
췵죽躟횮놱ꆣ뻣陼쿲ꆣ뷩릫릫ꆣ캻뗀陼ꆣ컷쿲ꆣ뷔틔쓏黩짏ꆣ컄맙迄튻욷
틔쿂ꆣ뻅욷틔짏ꆣ캻컷횮췢ꆣ변맙횮쓏ꆣ쎿뗈꺐캻ꆣ훘탐놱쏦ꆣ틔陼黩짏ꆣ
커맙죽욷틔쿂ꆣ뻅욷틔짏ꆣ캻陼횮췢뗀놱ꆣ쎿뗈꺐캻ꆣ훘탐쓏쿲ꆣ틔컷黩짏ꆣ
화훝쪹죋캻ꆣ陼랽쓏랽ꆣ폚화췵컷놱ꆣ훘탐陼쏦ꆣ컷랽놱랽ꆣ뷩릫릫陼놱ꆣ
컷쿲ꆣ뻣쓏짏ꆣ푏화蟸뿍캻ꆣ陼랽쓏랽폚커맙陼놱ꆣ쎿蟸꺐캻ꆣ훘탐쓏쿲ꆣ컷랽
놱랽폚뗀쓏ꆣ쎿蟸꺐캻ꆣ훘탐놱쿲ꆣ뷔틔컷黩짏ꆣ鑺쫂齯죽躟놱菈캻훁듋荸ꆣ
떫푏변맙췢횮캻ꆣ푏뻆ퟰ횮캻ꆣ첫짧ꆣ첫ퟰ뛾ꆣ훸ퟰ뛾ꆣ삜뛾ꆣ覯짏컷놱폧ꆣ
쓏쿲ꆣ푏췁쫏ꆣ쿳ퟰ뛾ꆣ훸ퟰ뛾ꆣ삜뛾ꆣ첫짧뻆ퟰ횮컷ꆣ뻣쓏쿲陼짏ꆣ룷훃
�ꆣ뷔볓짗셝ꆣ뻴뷔훃ퟰ쿂ꆣ푏첫뻆ퟰ웤覯짏ꆣ죧첫짧췁횮荸ꆣ푏
뙒쾴룷첫짧첫覯횮컷놱쓏쿲ꆣ膆ꭉ횮쾴ꆣ폖룷폚컷놱쓏쿲ꆣ뻣삜쮮퓚쾴컷ꆣ
퓚쾴陼놱듎ꆣ貍틔뷭뻴튲ꆣ裌ퟰ삜셝헟ꆣ캻ퟰ삜셝횮ꆣ룷푏폱軅횮
覯짏�횮쯹ꆣꆣ홝헟틽맢떓쟤풄轎쪡뻟펙ꆣ�تحم쯹ꆣ변죕ꆣ캴쏷쪮
뿌ꆣ첫맙쇮躛퓗죋ꆣ틔떶룮짼ꆣ힣쪷틔뚹좡쎫톪ꆣ鑺쫂ꆣتحم색좡쎫톪ꆣ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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쯹ꆣ쯬엫짼ꆣ짼뷔폃ꆣ캴쏷컥뿌ꆣ첫쪷쇮붼짧쇮룷럾웤럾ꆣ짽ꆣ푏첫짧첫짱
ퟹ룷覯짏ꆣ뷼쓏놱쿲ꆣ푏췁쫏첫짧짱ퟹ횮폒ꆣ쫏첫짱ퟹ횮ퟳꆣ뻣
陼쿲ꆣ쾯뷔틔�ꆣ푏짱ퟹ룷ퟹ쫗ꆣ 

돶豭ꆣ죧랽쟰횮荸ꆣ 

뗬폱늯ꆣ 변죕ꆣ캴쏷죽뿌ꆣ화변맙룷럾웤럾ꆣ붼짧쇮솼쇮룷躛웤賙죫ꆣ貍ퟰ
삜폱軅ꆣ첫ퟰ黩짏ꆣ貍틔تحجꆣ훸ퟰ듎횮ꆣ貍틔낻تحجꆣ삜黩쿂ꆣ貍틔쟥ퟃꆣ엤ퟹ
횮ퟰ틠죧횮ꆣتحج볓쏷쮮ꆣ뻆볓풪뻆ꆣ룷貍짏ퟰꆣ뙙짱횮폱ꆣ첫짧첫뻣틔菉맧
폐�ꆣ軅즫뷔틔풪ꆣ첫맙쇮躛�헟ꆣ貍화뭥뚹명ꆣ뷔푏짱轎ꆣ캴쏷뛾뿌ꆣ
럮뙙躛�헟쿈죫ꆣ뻍캻ꆣ�틽틽뙒쪷화첫힣ꆣ벰쇮쪷힣쪷ꆣ앣裌ퟰ삜셝헟ꆣ죫
ퟔ컷ꆣ꺔첫짧覯놱ꆣ훘탐쓏쏦ꆣ틔陼黩짏ꆣ랲틽ퟰ헟ꆣ쎿쟺튻톲ꆣ솢뚨ꆣ럮
뙙풻ꆣ퓙냝ꆣ�헟돐苷ꆣ랲럮뙙폐푾ꆣ�헟뷔돐苷ꆣ뙒쪷틔쿂뷔퓙냝ꆣ펙ꆣ裌ퟰ
헟룷짽ퟔ컷뇝ꆣ솢ퟰ쯹ꆣ裌삜쾴셝헟ꆣ룷뻍캻ꆣ�틽틽뙒쪷화첫힣ꆣ풄첫짧
覯컷뇝ꆣ짽ꆣ탐�돽짏ꆣ쇮쪷힣쪷ꆣ탐�돽쿂ꆣ붵ꆣ폖풄첫覯탐�돽ꆣ죧
첫짧횮荸ꆣ펙ꆣ룷틽뻍캻ꆣ貢훁ꆣ홝헟�틽룷틽변맙ꆣ춨쫂짡죋럖틽迄변좺맙
뿍쪹ꆣ쿈훁헟뻣뻍췢캻ꆣ훁듳듎췢ꆣ��쓏쿲ꆣ貢�붵솢�폒ꆣ쫌훐�
꺔잰맲ퟠꆣ띑쫌훐뎼쒳ퟠꆣ했붵�ꆣ뢩럼ꆣ앤ꆣ�쫌캻ꆣ믊뗛붵�ꆣ횮듳듎ꆣ
홝헟틽컄커컥욷틔짏迄변좺맙ꆣ뷔뻍췢캻ꆣ鑺쫂ꆣ홝헟�틽틽변맙룷뻍캻ꆣ齯
貢훁훁듋荸ꆣ첫颷쇮躛릤죋뛾컨듎죫뻍캻ꆣ컄컨죫釒菈ꆣ커컨솢釒놱뗀
陼ꆣ홝헟틽쮾뿕죫뻍캻ꆣ솢뚨ꆣ럮뙙풻ꆣ퓙냝ꆣ쮾뿕퓙냝ꆣ펙ꆣ홝헟틽쮾뿕풄覯
컷뇝췢ꆣ탐�돽짏ꆣ짽ꆣ覯틠죧횮ꆣ펙ꆣ붵ꆣ탐颷釒펙ꆣ틽뻍췢캻ꆣ믊뗛
춣듳듎냫뿌ꆣ홝헟�틽룷틽변맙ꆣ춨쫂짡죋럖틽迄변컄커좺맙ꆣ뷩릫릫ꆣ화
뿍쪹ꆣ쿈죫뻍캻ꆣ첫뎣늩쪿틽첫뎣쟤ꆣ솢듳듎췢ꆣ꺔놱쿲ꆣ쫌훐냦ퟠꆣ췢
�ꆣ믊뗛럾붂쏡ꆣ돶듎ꆣ졁쥷쫌크죧뎣荸ꆣ쫌훐�굴엣迄죧쪽ꆣ늩쪿틽첫뎣쟤ꆣ
첫뎣쟤틽믊뗛ꆣ랲첫뎣쟤잰貧ꆣ뷔늩쪿쿈틽ꆣ훁짧豭컷췢ꆣ뗮훐녏�듳ꮕꆣ裌
ꮕꆣ졁쥷쫌크춣췢ꆣ뷼쫌헟迄죫죧뎣荸ꆣ홝헟틽뙙늿짐闸ꆣ첫뎣짙쟤엣迄
죧뎣ꆣ믊뗛훁냦캻ꆣ쓏쿲솢ꆣ쎿솢뚨ꆣ첫뎣쟤앣늩쪿췋솢폚ퟳꆣ홝헟�틽ꆣ룷틽
변맙듎죫뻍캻ꆣ솢뚨ꆣ첫뎣쟤잰ퟠ띑ꆣ했퓙냝ꆣ췋ꆣ迍캻ꆣ믊뗛퓙냝ꆣ럮뙙풻ꆣ
놊맙퓙냝ꆣ퓚캻헟뷔퓙냝ꆣ웤쿈냝헟늻냝ꆣ첫뎣쟤잰ퟠꆣ폐쮾횔뻟ꆣ했탐쫂ꆣ췋
迍캻ꆣ鑺쫂ꆣ홝헟냗첫캾ꆣ쿂럅듋ꆣ蕦싉색맲ꆣ뢩럼ꆣ앥ꆣ랲좡컯헟맲ꆣ뢩럼
뛸좡틔앤ꆣ뗬컯葴맲ꆣ뗬펙ꆣ뢩럼뛸앤ꆣ맄雇ꆣퟠ뫍횮颷ꆣ쓋틔몯黩뻹ꆣ
컄컨냋돉ꆣ�ꆣ钠ꆣ颷횹ꆣ랲颷뷔蕦싉색앥ꆣ릤맄雇ꆣ뛸ퟷꆣ�钠
뛸횹ꆣ첫뎣쟤잰ퟠ띑ꆣ했퓙냝ꆣ췋迍캻ꆣ믊뗛퓙냝ꆣ럮뙙풻ꆣ놊맙퓙냝ꆣ퓚캻
헟뷔퓙냝ꆣ화첫힣뻣좡폱軅ꆣ룷솢ퟰ쯹ꆣ첫뎣쟤틽믊뗛ꆣ첫뫍횮颷ퟷꆣ믊
뗛쎿탐ꆣ뷔ퟷ첫뫍횮颷ꆣ믊뗛풄첫짧覯ꆣ짽ퟔ놱뇝ꆣ쫌훐훐闸쇮ꆣ쿂벰ퟳ폒쫌크ꆣ
솿죋迄짽ꆣ틔쿂뷔죧횮ꆣ믊뗛짽覯ꆣ쓏쿲솢ꆣ颷횹ꆣ첫힣볓폱軅ꆣ틔쫚쫌훐ꆣ
쫌훐럮폱軅ꆣ컷쿲�ꆣ믊뗛鍼맧ꆣ쫜폱늯ꆣ랲쫚컯뷔鍼맧ꆣ뗬펙ꆣ裌맧뢩럼ꆣ
앤ꆣ뗇루ퟷ썃뫍횮颷ꆣ쓋틔醪횮뻹ꆣ첫뎣쟤틽믊뗛�ꆣ쓏쿲맲ꆣ뗬첫짧짱ퟹꆣ
뢩럼ꆣ앤ꆣ첫뎣쟤틽믊뗛짙췋ꆣ쓏쿲퓙냝ꆣ첫뎣쟤틽믊뗛솢폚陼랽ꆣ컷쿲ꆣ첫힣
틔軅쫚쫌훐ꆣ쫌훐럮軅ꆣ쓏쿲�ꆣ믊뗛쫜軅ꆣ첫뎣쟤틽믊뗛�ꆣ컷쿲맲ꆣ뗬
췁쫏짱ퟹꆣ뢩럼ꆣ앤ꆣ첫뎣쟤틽믊뗛짙췋ꆣ컷쿲퓙냝ꆣ펙ꆣ뗇루횹ꆣ첫뎣쟤틽믊
뗛붵ퟔ놱뇝ꆣ颷ퟷꆣ첫뎣쟤틽믊뗛풄첫覯ꆣ짽ퟔ놱뇝ꆣ쓏쿲솢ꆣ颷횹ꆣ첫힣볓
폱軅ꆣ틔쫚쫌훐ꆣ쫌훐럮폱늯ꆣ컷쿲�ꆣ믊뗛쫜폱늯ꆣ뗇루ퟷꆣ첫뎣쟤틽믊뗛



쳆믡튪 

 110

�ꆣ쓏쿲맲ꆣ뗬첫짱ퟹꆣ뢩럼ꆣ앤ꆣ첫뎣쟤틽믊뗛짙췋ꆣ쓏쿲퓙냝펙ꆣ첫뎣
쟤틽믊뗛솢폚陼랽ꆣ컷쿲ꆣ폖첫힣틔軅쫚쫌훐ꆣ쫌훐럮軅ꆣ쓏쿲�ꆣ믊뗛쫜軅ꆣ
뗇루ퟷꆣ첫뎣쟤틽믊뗛�뗬폚쫏짱ퟹꆣ뢩럼ꆣ앤ꆣ첫뎣쟤틽믊뗛짙췋ꆣ컷쿲
퓙냝펙ꆣ뗇루횹ꆣ첫뎣쟤틽믊뗛붵ퟔ놱뇝ꆣ颷ퟷꆣ믊뗛�냦캻ꆣ쓏쿲솢ꆣ颷횹ꆣ
돵ꆣ좺맙냝펙ꆣ힣쪷룷럮쎫톪횮뚹ꆣ솢췢ꆣ뗇루횹ꆣ힣쪷럮쎫톪죫ꆣ룷평웤
뇝짽ꆣ화첫힣펭좡覯짏ꆣ뻣�뗬짱ퟹ잰ꆣ첫힣앣힣쪷췋솢ퟰ쯹ꆣ 

�쫬ꆣ 믊뗛볈짽뗬폱늯ꆣ첫맙쇮돶ꆣ躛�헟럮ꆣ컷췢ꆣ홝헟틽쮾춽
돶풄쯹ꆣ쮾춽럮첫짧횮�ꆣ돵ꆣ믊뗛볈훁캻ꆣ颷횹ꆣ첫맙쇮틽죫ꆣ첫짧첫
횮ꆣ죫ퟔ헽ꆣ엤ퟹ횮ꆣ죫ퟔퟳꆣ�돵죫ꆣ펺뫍횮颷ퟷꆣ틒첫듘횮뻹ꆣ
훁뇝ꆣ颷횹ꆣ힣쪷룷�还쎫톪횮뚹ꆣ붵ퟔ컷뇝틔돶ꆣ첫짧첫횮ꆣ짽ퟔ놱뇝ꆣ
엤ퟹ횮ꆣ짽ퟔ컷뇝ꆣ화첫힣펭틽覯짏ꆣ룷푏짱ퟹ잰ꆣ뭥뚹쥷셝ꆣ쿈뎷쓋짽ꆣ
명뗬펙ꆣ蕳웤쥷쿂ꆣ푏펙ꆣ홝헟틽쮾춽틔쿂ꆣ붵ퟔ컷뇝ꆣ迍캻ꆣ화첫힣�ퟰ
쯹ꆣ첫뎣쟤틽믊뗛풄삜쾴ꆣ颷ퟷꆣ웤쾴횮荸ꆣ腋죧쟰ꆣ첫뎣쟤틽믊뗛ꆣ颷ퟷꆣ
믊뗛풄첫짧覯ꆣ짽ퟔ놱뇝ꆣ颷횹ꆣ홝헟틽쮾춽ꆣ짽ퟔ컷뇝ꆣ솢ퟰ쯹ꆣتحم색럮�
迄짽ꆣ솢폚쮾춽횮ꆣ첫뎣쟤틽믊뗛ꆣ풄첫짧뻆ퟰ쯹ꆣ裌ퟰ헟앥셝ꆣ쫌훐�ퟃ
ꆣ觛뫍횮颷ퟷꆣ믊뗛쎿ퟃꭉ벰뢣ꆣ뷔ퟷ觛뫍횮颷ꆣ첫뎣쟤틽믊뗛�첫짧짱ퟹتحج
잰ꆣ쓏쏦맲뗬뻴ꆣ뢩럼ꆣ앤ꆣ첫뎣쟤틽믊뗛짙췋ꆣ쓏쿲솢ꆣ颷횹ꆣ첫힣돖냦ꆣ�
짱ퟹ횮폒ꆣ컷쏦맲흸힣컄풻ꆣ빓쒳쓪驱듎퓂쮷죕ퟓꆣ쯃쳬ퟓ쒳ꆣ鑺쫂ꆣ횔잲
첫캾럢뎼쏻ꆣ쿂춬ꆣ룒헑룦첫짧ꆣ빓짱뗂볦늩뫱ꆣ뗀훸랽횱ꆣ�짺욷컯ꆣ몬뫪
쫼ꆣ횔틲훙뒺훙쟯ꆣ싊뎣뙙ꆣ뺴틔폱늯ꆣ튻풪듳커ꆣ죡쎫蒂ꆣ쏷쭇뫏ꆣ
쭇�볎쫟ꆣ볎쭝تحجꆣ苤욝떚꾎ꆣ폃짬裳놾ꆣ틔췁릴لمح쫏엤짱ퟷ훷ꆣ짐쿭ꆣ앤ꆣ
믊뗛퓙냝ꆣ돵ꆣ흸힣컄펙ꆣ颷ퟷꆣ첫힣�뗬냦짱ퟹ잰ꆣ�ퟰ쯹ꆣ믊뗛냝펙ꆣ颷
횹ꆣ첫뎣쟤틽믊뗛ꆣ풄췁쫏뻆ퟰ쯹ꆣ裌ퟰ헟앥셝ꆣ쫌훐좡뻴�ꆣ�ꆣ믊뗛쫜
뻴ꆣ쫌훐�ퟃتحجꆣ颷ퟷꆣ첫뎣쟤틽믊뗛�췁쫏짱ퟹ잰ꆣ컷쿲맲뗬뻴ꆣ뢩럼ꆣ
앤ꆣ첫뎣쟤틽믊뗛짙췋ꆣ컷쿲솢ꆣ첫힣돖냦ꆣ�폚짱ퟹ횮ퟳꆣ쓏쏦맲흸힣컄풻ꆣ
빓쒳쓪驱듎퓂쮷죕ퟓꆣ풪짱커믊뗛쒳ꆣ룒헑룦췁쫏ꆣ욝훙뒺훙쟯ꆣ�죕
캩벪ꆣ릧탞뎣ꆣ쭝첫짧ꆣ캨짱릦훸쮮췁ꆣ욽틗뻅훝ꆣ헑엤횮셸ꆣ貍캩춨뗤ꆣ
횔틔훆軅ꆣ튻풪듳커ꆣ죡쎫蒂ꆣ쏷쭇뫏ꆣ쭇�볎쭝تحجꆣ뇭캻ꆣퟷ훷�
짱ꆣ짐쿭ꆣ펙앤ꆣ믊뗛퓙냝ꆣ돵ꆣ흸힣컄펙ꆣ颷ퟷꆣ첫힣�뗬냦짱ퟹ잰ꆣ�ퟰ
쯹ꆣ믊뗛냝펙ꆣ颷횹ꆣ첫뎣쟤틽믊뗛�첫짧짱캻잰ꆣ쓏쿲솢ꆣ颷ퟷꆣ첫힣룷틔뻴
ퟃ짏ퟰ뢣뻆뫏훃튻뻴펙ꆣ첫힣돖뻴쫚쫌훐ꆣ쫌훐쫜뻴ꆣ陼쿲�ꆣ믊뗛냝쫜뻴ꆣ맲ꆣ
변뻆ꆣ�뻆ꆣ뗬뻴ꆣ뢩럼ꆣ앤ꆣ첫힣躛تحم색��ꆣ첫힣鱰첫짧짱ퟹ잰죽짼죢ꆣ
룷훃튻�짏ꆣ첫힣틔�쫚쮾춽ꆣ쮾춽돖�陼쿲ꆣ틔듎�ꆣ믊뗛쎿쫜ꆣ틔쫚ퟳ폒ꆣ
믊뗛맲좡뻴ꆣ쯬ꆣퟤ뻴ꆣ쫌훐�쫜뻴ꆣ迍�ꆣ믊뗛뢩럼ꆣ앤ꆣ퓙냝ꆣ颷횹ꆣ
첫뎣쟤틽믊뗛ꆣ颷ퟷꆣ믊뗛붵ퟔ놱뇝ꆣ풄삜쾴ꆣ颷횹ꆣ홝헟틽쮾춽ꆣ붵ퟔ컷뇝틔
迄ꆣ믊뗛풄삜쾴ꆣ쫖쾴뻴ꆣ쫌훐هى쫌색�쾴죧뎣ꆣ펙ꆣ첫뎣쟤틽믊뗛ꆣ颷ퟷꆣ
믊뗛풄첫覯ꆣ짽ퟔ놱뇝ꆣ颷횹ꆣ홝헟틽죽릫ꆣ죽릫앣تحم색럮�ꆣ짽ퟔ컷뇝ꆣ솢
ퟰ쯹ꆣ믊뗛풄첫뻆ퟰ쯹ꆣ裌ퟰ헟앥셝ꆣ쫌훐�ퟃتحجꆣ颷ퟷꆣ첫뎣쟤틽믊뗛
�첫짱ퟹ잰ꆣ쓏쿲맲뗬뻴ꆣ뢩럼ꆣ앤ꆣ첫뎣쟤틽믊뗛짙췋ꆣ쓏쿲솢ꆣ颷횹ꆣ첫
힣돖냦�짱ퟹ횮폒ꆣ컷쿲맲흸힣컄풻ꆣ빓쒳쓪驱듎퓂쮷죕ퟓꆣ쯃쳬ퟓ쒳ꆣ룒헑
룦첫ꆣ캨짱능짺냙띙ꆣ쫗욝냋헾ꆣ폃뛸늻蕔ꆣ릦鷺좺샨ꆣ릧틔폱늯ꆣ튻풪듳
커ꆣ죡쎫蒂ꆣ쏷쭇�ꆣ쭇뫏볎쭝تحجꆣ쪽꾎변ꆣ苤탞뎣뙙ꆣ틔鞉엤짱
ퟷ훷ꆣ짐쿭ꆣ펙ꆣ믊뗛퓙냝ꆣ돵ꆣ흸힣컄펙ꆣ颷ퟷꆣ첫힣�뗬냦짱ퟹꆣ�ퟰ쯹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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믊뗛냝펙ꆣ颷횹ꆣ첫뎣쟤틽믊뗛풄쫏뻆ퟰ쯹ꆣ裌ퟰ헟앥셝ꆣ쫌훐좡뻴�ꆣ
�ꆣ믊뗛쫜뻴ꆣ쫌훐�ퟃتحجꆣ颷ퟷꆣ첫뎣쟤틽믊뗛풄쫏짱ퟹ잰ꆣ컷쿲맲뗬
뻴ꆣ뢩럼ꆣ앤ꆣ첫뎣쟤틽믊뗛짙췋ꆣ컷쿲솢ꆣ颷횹ꆣ첫힣돖냦�짱ퟹ횮ퟳꆣ쓏
쏦맲흸힣컄풻ꆣ빓쒳쓪驱듎퓂쮷죕ퟓꆣ풪짱커믊뗛쒳ꆣ룒헑룦쫏ꆣ틔
훙뒺훙쟯ꆣ쪽鋾벪뎽ꆣ뺴탞뎣뙙ꆣ쭝첫ꆣ캨짱릦蕦볚띷ꆣ탞�헾ꆣ퓊욝迄
ꆣ폃싊앦헂ꆣ횔틔훆軅ꆣ튻풪듳커ꆣ죡쎫蒂ꆣ쏷쭇뫏ꆣ쭇�볎쭝تحجꆣ
뇭캻ꆣퟷ훷엤짱ꆣ짐쿭ꆣ펙ꆣ앤ꆣ믊뗛퓙냝ꆣ돵ꆣ흸힣컄펙ꆣ颷ퟷꆣ첫힣�뗬
냦짱ퟹ잰ꆣ�ퟰ쯹ꆣ믊뗛냝펙ꆣ颷횹ꆣ첫뎣쟤틽믊뗛�첫짱ퟹ잰ꆣ쓏쿲솢ꆣ
颷ퟷꆣ믊뗛뢣쫜ꆣ죧첫짧횮荸ꆣ펙ꆣ颷횹ꆣ첫뎣쟤틽믊뗛ꆣ颷ퟷꆣ믊뗛붵ퟔ
놱뇝ꆣ�냦캻ꆣ쓏쿲솢ꆣ颷횹ꆣ홝헟틽쮾춽붵ퟔ컷뇝ꆣ迍캻ꆣ컄컨돶ꆣ맄雇ퟷ쫦
뫍횮颷ꆣ돶ꆣ펙ꆣ钠ꆣ颷횹ꆣ커컨죫ꆣ맄雇ꆣퟷ쫦뫍횮颷ꆣ솢뚨ꆣ钠ꆣ颷횹ꆣ
믊뗛ꭉ췁쫏貢꺅ꆣ홝헟틽첫캾ꆣ鑺쫂ꆣ葴틽첫뎣쟤ꆣ쿂춬ꆣ풄삜쾴ꆣ쫖쾴뻴
펙ꆣ홝헟틽첫캾ퟔ컷뇝짽覯ꆣ풄첫짧뻆ퟰ쯹ꆣ裌ퟰ헟앥셝ꆣ첫캾ퟃ낻تحجꆣ커컨ퟷꆣ
홝헟틽첫캾�첫짧짱ퟹ잰ꆣ쓏쿲맲뗬뻴ꆣ앤ꆣ홝헟틽첫캾짙췋ꆣ쓏쿲퓙냝ꆣ홝헟
틽첫캾풄췁쫏뻆ퟰ쯹ꆣ좡뻴�ꆣ裌ퟰ헟앥셝ꆣ첫캾ퟃ낻تحجꆣ홝헟틽첫캾�
췁쫏짱ퟹ잰ꆣ쓏쿲맲뗬뻴ꆣ앤ꆣ홝헟틽첫캾짙췋ꆣ컷쿲퓙냝ꆣ홝헟틽첫캾�첫짧
짱ퟹ잰ꆣ쓏쿲솢ꆣ첫힣룷틔뻴ퟃ삜뢣뻆뫏훃튻뻴ꆣ튻첫힣돖뻴ꆣ�첫캾횮폒ꆣ陼
쿲솢ꆣ첫캾퓙냝쫜뻴ꆣ맲변뻆ꆣ쯬ꆣퟤ뻴ꆣ첫힣�쫜뻴ꆣ迍�ꆣ첫캾앤ꆣ퓙
냝ꆣ홝헟틽첫캾붵ퟔ컷뇝ꆣ풄삜쾴뻴ꆣ풄첫覯ꆣ짽ꭉ죧첫짧荸ꆣ펙ꆣ틽붵迍캻ꆣ
돵ꆣ첫캾ꭉ췁貢꺅ꆣ홝헟틽맢떓쟤ꆣ鑺쫂ꆣ춬앣맢떓쟤黩뵋ꭉꆣ풄삜쾴쫖쾴
뻴ꆣ짽ퟃ낻تحجꆣ뵋ꭉ죧膆ꭉ횮荸ꆣ펙ꆣ홝헟틽맢떓쟤붵ꆣ迍캻ꆣ커컨쇹돉ꆣ颷횹ꆣ
컨ꭉ뻣꺅ꆣ화첫힣룷还뚹�ퟰ쯹ꆣ럮뙙풻ꆣ�ꆣ�헟뎪ꆣ놊맙퓙냝ꆣ퓚캻뷔퓙
냝ꆣ틑뢣쫜헟늻냝ꆣ뫍횮颷ퟷꆣ첫뎣쟤ퟠ띑ꆣ했퓙냝ꆣ췋迍캻ꆣ믊뗛퓙냝ꆣ
럮뙙풻ꆣ놊맙퓙냝ꆣ퓚캻헟뷔퓙냝ꆣ颷튻돉횹ꆣ첫뎣쟤잰ퟠꆣ했뻍췻꾎캻ꆣ첫뎣
쟤틽믊뗛ꆣ颷ퟷꆣ믊뗛뻍췻꾎캻ꆣ쓏쿲솢ꆣ颷횹ꆣ좺맙貢냝ꆣ화첫힣룷裌ꆣ�
짱ퟹ잰좡軅ꆣتحم색틔짼쫲ꆣ뻴뻆ꆣ룷평웤뇝覯쓏탐ꆣ꺔꾎裉컷탐ꆣ화
첫힣틔폱軅훃裉펙ꆣ럮뙙풻ꆣ뿉꾎裉ꆣ陼컷쏦룷쯄죋ꆣ貅췁냫裉ꆣ첫뎣쟤잰
럮ꆣ뙙꺅ꆣ첫뎣쟤틽믊뗛�듳듎ꆣ颷ퟷꆣ믊뗛돶뗮훐녏잰쫜ꮕꆣ틔쫚짐틂럮
뙒ꆣ뗮훐녏폖잰쫚듳맧ꆣ졁쥷쫌크죧뎣荸ꆣ믊뗛죫듎ꆣ颷횹ꆣ홝헟�틽틽변맙ꆣ
춨쫂짡죋럖틽迄변좺맙ꆣ화랽뿍쪹ꆣ틔듎돶ꆣ�틽틽뙒쪷틔쿂ꆣ뻣迍裌쫂캻ꆣ솢
뚨ꆣ럮뙙풻ꆣ퓙냝ꆣ뙒쪷틔쿂뷔퓙냝ꆣ�틽틽릤죋뛾컨틔듎돶ꆣ웤힣냦تحم쯹ꆣ
�豭ꆣ죧랽쟰횮荸ꆣ 

화훝변짧荸ꆣ화뽨변짧뢽ꆣ잰죽죕ꆣ듌쪷뽨葴뽨쇮ꆣ쿂럅듋ꆣ즢تحم葥貋뛾
죕ꆣ훂تحم轤쫂튻죕ꆣ膆ꭉ틔쿂醪변횮맙ꆣ즢تحم뛾죕ꆣ룷헽貋ꆣ훂تحم튻죕ꆣ뷔
覯쯹ꆣ짏ퟴ黩膆ꭉꆣ쫂薢�벰에쮾黩뵋ꭉꆣ죴에쮾짏ퟴ뗈폐맊ꆣ腋듎닮鑺횮ꆣ
뽨葴�黩膆ꭉꆣ훷늾벰캾춨黩뵋ꭉꆣ죴뽨쇮틑쿂폐맊ꆣ틔듎닮늻ퟣꆣ葴훝맙벰뇈
뽨맙돤ꆣ화迄변횮맙ꆣ룷쟥تحم릫튻죕ꆣ迄변맙ꆣ듌쪷캴돶횮잰ꆣ쿈뢰변쯹تحمꆣ
뷔죧葥荸ꆣ잰뛾죕ꆣ놾쮾쿈탞돽覯횮菈췢ꆣ웤覯랽뛾헉컥돟ꆣ룟뛾돟쯄듧ꆣ돶
죽뗈ꆣ黩꾎裉뛾覯컷횮췢뗀놱ꆣ쓏쿲ꆣ뽨裉覯놱랽ꆣ짮ퟣ죝컯ꆣ푏듌쪷듎
짧覯컷횮췢뗀놱ꆣ쓏쿲ꆣ뽨쇮춬ꆣ푏변맙틑쿂듎폚듌쪷듎컷놱ꆣ뻣쓏쿲ꆣ틔
陼黩짏ꆣ잰튻죕ꆣꆣ놾쮾躛웤賙ꆣ쫘짧覯쯄ꆣ좥觃뻅쪮늽쯹ꆣ뽨웟쪮늽ꆣ
뷻횹탐죋ꆣ놾쮾푏듌쪷캻놱횮菈뗀컷ꆣ쓏쿲ꆣ죴듌쪷폐맊ꆣ鑺변돵ꭉ캻膆
ꭉ횮잰ꆣ陼쏦ꆣ뽨쇮캻춬ꆣ푏膆ꭉ뵋ꭉ캻짧覯컷놱ꆣ푏헆쫂헟캻컷횮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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뗀놱ꆣ뻣쎿뗈꺐캻ꆣ陼쿲쓏짏ꆣ푏�뎪헟캻뵋ꭉ陼놱ꆣ陼쏦쓏짏ꆣ푏훝맙캻
변맙헆쫂헟횮놱ꆣ陼쏦ꆣ뽨迄변맙캻춬ꆣ뢮맙캻陼랽ꆣ꺔훝맙컷쏦ꆣ뻣훘탐쓏
짏ꆣ뽨齯뢮맙틔쿂훁듋荸ꆣ푏췻꾎캻裉놱ꆣ쓏쿲陼짏ꆣ푏췢캻ꆣ변맙틔쿂
컷횮췢뗀쓏ꆣ훝맙폚변맙횮쓏ꆣ뻣훘탐놱쏦ꆣ틔陼黩짏ꆣ뽨迄변맙캻춬ꆣ뢮맙
폚陼췢뗀쓏ꆣ훘탐놱쏦ꆣ틔컷黩짏ꆣ변웷횮钵ꆣ쎿ퟹퟰ뛾ꆣ뭥냋ꆣ뚹냋ꆣ뛾ꆣ
명뛾ꆣ�죽ꆣ퇲욢아룷튻�ꆣ뽨춬ꆣ헆쫂헟틔ퟰ�짽ퟔ컷ꆣ룷푏覯짏컷놱
폧ꆣ엤ퟹ횮ퟰ퓚컷ꆣ뻣쓏쿲陼짏ꆣ뷔볓짗셝ꆣ짧뷔뻴튻ꆣ엤ퟹ뷔뻴쯄ꆣ룷훃
�ꆣ푏쾴짧놱뇝횮컷ꆣ좥覯뛾늽쯹ꆣ쓏쿲ꆣ삜쮮퓚쾴컷ꆣ볓짗셝ꆣ퓚쾴陼
놱쯁ꆣ貍뻴쇹뷭뛾ꆣ볓셝ꆣ裌ퟰ삜쾴헟ꆣ룷캻ퟰ삜쾴횮ꆣ변죕캴쏷ꆣ엫
짼轎ꆣ힣틔뚹뛾좡짼톪ꆣ�앤ꆣ헆헟貍틔변웷ꆣ짼퇲ꆣ뷔�폒엖ꆣ잰쑟
죽릝ꆣ볧뇛쒞릝튻뛎ꆣ뷔�횮ꆣ쑟죽릝ꆣ릝튻뛎ꆣ좥쿂튻릝ꆣ�짏룬죽릝ꆣ
폖좡헽벹쎉벹ꆣ饍벹ꆣ뛌썻ꆣ헽썻ꆣ듺썻룷죽맇ꆣ틔腋ꆣ뷔늻푏ꆣ貍쫲ꆣ
명貍떾솻ꆣ뭥貍쪯چꆣ재ꆣ鞗ꆣ샵ꆣ쇢ꆣ�ꆣ승뢬ꆣ뚹貍챾�ꆣꆣ��ꆣ
승ꆣ뻂�ꆣ췃ꆣ륓�ꆣꆣ죴췁齯헟ꆣ룷틔웤돤횮ꆣ놾쮾躛헆쫂헟ꆣ틔
쾯죫ퟔ컷ꆣ풄覯컷짽ꆣ푏짧짱ퟹ룷覯짏ꆣ뷼쓏놱쿲ꆣ폖푏췁쫏짱ퟹ
짧짱횮ퟳꆣ쫏짱ퟹ짱횮ퟳꆣ뻣陼쿲ꆣ쾯뷔틔�ꆣ�쏷ꆣ화변맙벰迄변횮
맙ꆣ룷럾웤럾ꆣ변맙럾변럾ꆣ迄변횮맙醪릫럾헟릫럾ꆣ럇릫럾헟뎣럾ꆣ놾쮾싊헆
쫂헟ꆣ죫貍ퟰ삜ꆣ쎿ퟹퟰ뛾ꆣ튻貍풪뻆黩짏ꆣ튻貍تحج듎횮ꆣ힣냦룷훃�ꆣ힣
틔軅룷훃ꆣ앣톪뚹뻣푏쯹ꆣ짧횮軅뷔폃뫚ꆣ룷헉냋돟ꆣ�뎪헟쿈죫
뻍캻ꆣ힣앣裌ퟰ삜헟ꆣ죫ퟔ컷ꆣ꺔짧覯놱ꆣ훘탐쓏쿲ꆣ틔陼黩짏ꆣ솢뚨ꆣ�
뎪헟풻ꆣ퓙냝ꆣ힣틔쿂뷔퓙냝ꆣ裌ퟰ헟짽ퟔ컷ꆣ솢ퟰ쯹ꆣ裌삜헟룷뻍캻ꆣ
풄짧覯ꆣ짽ퟔ컷ꆣ탐�돽펙ꆣ붵ꆣ풄覯ꆣ짽�돽죧짧覯횮荸ꆣ붵ꆣ�돽쿂ꆣ
펙ꆣ뷔뻍캻ꆣ듌쪷貢훁ꆣ뽨葴뽨쇮貢훁ꆣ쿂럅듋ꆣ�뙙헟틽변맙ꆣ벰迄변횮맙ꆣ
앣헆쫂헟ꆣ뻣뻍췢캻ꆣ듌쪷훁ꆣ薢�쫂틽횮듎ꆣ�뎪헟쿈죫뻍캻ꆣ뽨쇮�헟틽
쿂ꆣ럅듋ꆣ듌쪷춣폚듎짙ꆣ럾변럾돶듎ꆣ薢�쫂틽듌쪷죫ퟔ컷ꆣ뻍캻ꆣ쓏쿲ꆣ
薢�쫂솢폚듌쪷횮陼ꆣ짙췋ꆣ쓏쿲ꆣ�뙙헟틽변맙틔쿂ꆣ벰迄변횮맙ꆣ틔듎죫뻍
캻ꆣ랲貧틽헟ꆣ쎿쟺튻톲ꆣ솢뚨ꆣ�뎪헟풻ꆣ퓙냝ꆣ듌쪷틔쿂뷔퓙냝ꆣ薢�쫂
짙�듌쪷횮ퟳꆣ컷쏦냗ꆣ했탐쫂ꆣ췋迍캻ꆣ놾쮾躛裌헟ꆣ럮컷횮췢ꆣ
힣틔軅쫚듌쪷ꆣ薢�쫂틽듌쪷놱짽짧覯ꆣ쓏쿲맲ꆣ뗬軅짧짱ퟹ잰ꆣ펙ꆣ앤ꆣ
짙췋ꆣ퓙냝ꆣ힣폖틔軅쫚듌쪷ꆣ薢�쫂틽듌쪷짽覯ꆣ쓏쿲맲뗬軅짱ퟹꆣ죧
짧覯荸ꆣ펙ꆣ薢�쫂틽듌쪷붵ꆣ迍캻ꆣ놾쮾틽죫ꆣ짧횮ꆣ짽ퟔ놱ꆣ엤ퟹ
횮ꆣ짽ퟔ컷ꆣ화힣펭틽覯짏ꆣ푏짱ퟹ잰ꆣ뭥뚹쥷셝ꆣ쿈还쓋짽ꆣ명볈
뗬ꆣ蕳웤쥷쿂ꆣ뭥뻓폒ꆣ뚹뻓ퟳꆣ명뻓웤ꆣ퇲뛾�ꆣ饍뛸훘폒ꆣ아쳘
폚ퟳꆣ놾쮾앣裌헟붵ퟔ컷ꆣ迍캻ꆣ화힣룷�ퟰ쯹ꆣ薢�쫂틽듌쪷뽨ꆣ�뙙헟
틽뽨쇮ꆣ쿂춬ꆣ풄삜쾴ꆣ裌삜헟ퟃ쮮ꆣ裌쾴헟맲좡념ꆣ앤ꆣ돐쮮ꆣ듌쪷쮮ꆣ裌
헟맲ꆣ좡뷭ꆣ앤ꆣ�ꆣ듌쪷躜쫖펙ꆣ裌헟쫜뷭ꆣ맲뗬ꆣ裌ퟰ헟쯬좡
뻴ꆣ앤틔�ꆣ듌쪷쫜뻴ꆣ裌삜헟ퟃ쮮ꆣ듌쪷쾴뻴ꆣ裌헟맲좡뷭ꆣ앤�ꆣ듌
쪷쫃뻴펙ꆣ쫜뷭ꆣ뗬ꆣ럮념헟맲뗬념ꆣ앤ꆣ薢�쫂틽듌쪷ퟔ짧覯놱ꆣ짽풄
짧짱뻆ퟰ쯹ꆣ裌ퟰ헟앥셝ꆣ듌쪷ퟃتحجꆣ薢�쫂틽듌쪷풄짧짱ퟹ잰ꆣ쓏쿲맲뗬뻴ꆣ
앤ꆣ짙췋ꆣ쓏쿲솢ꆣ힣돖냦�짱ퟹ횮폒ꆣ컷쿲맲흸힣컄풻ꆣ빓쒳쓪驱듎퓂쮷죕
ퟓꆣ쒳맙탕쏻ꆣ룒헑룦짧짱ꆣ캩짱뗂볦늩뫱ꆣ뗀훸랽횱ꆣ�짺욷컯ꆣ몬쫼ꆣ
횔틲훙뒺훙쟯ꆣ싊뎣뙙ꆣ릧틔훆軅ꃞتحجꆣ쪢쫼욷ꆣ苤욝쏷쭝ꆣ폃짪裳놾ꆣ틔
췁릴لمح쫏엤짱ퟷ훷ꆣ짐쿭ꆣ뽨힣컄틔쿂腋춬ꆣ펙ꆣ힣앤ꆣ듌쪷퓙냝ꆣ힣�ꆣ맲
뗬냦짱ퟹꆣ앤ꆣ�ퟰ쯹ꆣ듌쪷냝펙ꆣ薢�쫂틽듌쪷풄엤ퟹ뻆ퟰ쯹ꆣ좡뻴�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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裌ퟰ헟앥셝ꆣ듌쪷ퟃتحجꆣ薢�쫂틽풄췁쫏짱ퟹ잰ꆣ컷쿲맲뗬뻴ꆣ앤ꆣ짙췋ꆣ
컷쿲솢ꆣ힣돖냦�췁쫏잰ꆣ힣컄풻ꆣ욝훙뒺훙쟯ꆣ�죕캩컬ꆣ뺴탞뎣ꆣ
쭝짧짱ꆣ캩짱릦훸쮮췁ꆣ욽틗뻅훝ꆣ헑엤횮荸ꆣ貍춨뗤ꆣ횔틔ꃞتحجꆣ쪢쫼
욷ꆣ쪽쏷쭝ꆣퟷ훷�짱ꆣ짐쿭ꆣ힣앤ꆣ듌쪷퓙냝ꆣ힣�ꆣ맲뗬냦짱ퟹꆣ앤ꆣ
�ퟰ쯹ꆣ듌쪷냝펙ꆣ薢�쫂틽듌쪷�꺔짧짱ퟹꆣ쓏쿲솢ꆣ힣룷틔뻴ퟃ뢣뻆ꆣ뫏훃
튻뻴ꆣ힣돖뻴�폚듌쪷횮폒ꆣ陼쿲솢ꆣ듌쪷퓙냝ꆣ쫜뻴ꆣ맲변�뻆뗬뻴ꆣ앤ꆣ힣
躛裌헟틔ꆣ鱰짧짱ퟹ잰죢ꆣ룷좡잰쑟뗚뛾맇ꆣ릲훃튻�짏ꆣ앤ꆣ힣돖�
陼쿲�ꆣ듌쪷쫜틔쫚ퟳ폒ꆣ듌쪷맲좡뻴ꆣퟤ뻴ꆣ힣�쫜뻴ꆣ迍�ꆣ듌쪷앤ꆣ
퓙냝ꆣ薢�쫂틽듌쪷붵ퟔ놱ꆣ풄삜쾴쫖쾴뻴ꆣퟔ覯놱짽ꆣ풄짱뻆ퟰ쯹ꆣ
裌ퟰ헟앥셝ꆣ듌쪷ퟃتحج薢�쫂틽듌쪷풄짱ퟹ잰ꆣ쓏쿲맲뗬뻴ꆣ앤ꆣ짙췋ꆣ쓏
쿲솢ꆣ힣돖냦�짱ퟹ횮폒풻ꆣ룒헑룦짱ꆣ캩짱능짺냙띙ꆣ쫗욝냋헾ꆣ폃뛸
늻蕔ꆣ릦鷺좺샨ꆣ릧틔훆軅ꃞتحجꆣ쪢쫼욷ꆣ럮앦헂ꆣ苤욝꾎뙙ꆣ틔鞉엤
짱ퟷ훷ꆣ짐쿭ꆣ펙ꆣ힣앤ꆣ듌쪷퓙냝ꆣ힣�ꆣ맲뗬냦짱ퟹꆣ앤ꆣ�ퟰ쯹ꆣ듌쪷
냝펙ꆣ薢�쫂틽듌쪷풄엤ퟹ뻆ퟰ쯹ꆣ듌쪷좡뻴폚�ꆣ裌ퟰ헟앥셝ꆣ듌쪷ퟃتحجꆣ
薢�쫂틽듌쪷ꆣ풄쫏ퟹ잰ꆣ컷쿲맲ꆣ뗬뻴ꆣ앤ꆣ짙췋ꆣ컷쿲솢ꆣ힣돖냦�
짱ퟹ횮폒ꆣ쓏쏦맲흸힣컄풻ꆣ룒헑룦쫏ꆣ틔훙뒺훙쟯ꆣ릧탞뎣뙙ꆣ쭝
짱ꆣ캩짱릦蕦볚띷ꆣ탞�헾ꆣ퓊욝迄ꆣ폃싊앦헂ꆣ횔틔ꃞتحجꆣ쪢쫼욷ꆣ
쪽쏷쭝ꆣퟷ훷엤짱ꆣ짐쿭ꆣ펙ꆣ힣앤ꆣ듌쪷퓙냝ꆣ힣�ꆣ맲뗬냦짱ퟹꆣ앤ꆣ
�ퟰ쯹ꆣ듌쪷냝펙ꆣ薢�쫂틽듌쪷풄짱ퟹ잰ꆣ쓏쿲솢ꆣ뢣쫜ꆣ죧짧覯횮荸ꆣ
펙ꆣ薢�쫂틽듌쪷붵ퟔ놾ꆣ�놾캻ꆣ돵ꆣ듌쪷ꭉ貢꺅ꆣ�헟틽膆ꭉ풄삜쾴ꆣ
쫖쾴뻴짽ꭉꆣ죧듌쪷횮荸ꆣ캨늻흸힣컄ꆣ늻쫜ꆣ膆ꭉ貢꺅ꆣ�뙙헟틽뵋ꭉ풄삜
쾴짽ퟃꆣ뵋ꭉ죧膆ꭉ횮荸ꆣ펙ꆣ붵迍캻ꆣ화힣룷�짱ퟹ잰ꆣ맲还뚹ꆣ앤ꆣ�ퟰ쯹ꆣ
�뎪풻ꆣ�ꆣ퓙냝ꆣ럇뢣쫜헟ꆣ뷔퓙냝ꆣ�뎪헟폖풻ꆣ퓙냝ꆣ듌쪷틑쿂뷔
퓙냝ꆣ薢�쫂짙�듌쪷횮ퟳꆣ컷쏦냗ꆣ했뻍췻꾎캻ꆣ薢�쫂틽듌쪷뻍췻꾎캻ꆣ컷
쿲솢ꆣ힣짱잰좡軅벰톪ꆣ훃裉ꆣ�뎪헟풻ꆣ뿉꾎싱ꆣ陼컷쏦룷뛾죋ꆣ貅췁냫
裉ꆣ薢�쫂�듌쪷ퟳꆣ냗ꆣ뙙꺅ꆣ쯬틽듌쪷돶ꆣ�듎ꆣ�뙙헟틽변맙틔쿂듎돶ꆣ
화힣벰裌ퟰ삜헟붵ꆣ迍헆쫂캻ꆣ�뎪헟풻ꆣ퓙냝ꆣ힣틔쿂뷔퓙냝틔돶ꆣ웤힣냦
تحم쯹ꆣ 

화텙변짧荸ꆣ 잰튻죕ꆣ짧헽벰화짧죋醪변헟ꆣ룷쟥تحم튻죕ꆣ볒헽貋ꆣ헽貋
헟ꆣ홞죋볒잰쳃듽�횮쯹ꆣ醪푏횮볒ꆣ쿈탞훎짱飤횮쿂ꆣ폖黩꾎裉짱飤횮놱ꆣ
짮좡ퟣ죝컯ꆣ헆쫂헟푏짧헽캻ퟹ컷놱쪮늽ꆣ陼쏦ꆣ화짧죋캻웤ꆣ陼쏦쓏
짏ꆣ푏힣럮톪뚹캻꾎裉횮놱ꆣ쓏쿲ꆣ변웷횮钵ꆣ쎿ퟹퟰ뻆뛾腋짗튻ꆣ틔뷭뢲횮ꆣ
�튻ꆣ뭥뛾ꆣ뚹뛾ꆣ뻴뛾ꆣ명뛾ꆣ뛾ꆣ齯뙙웷헟ꆣ솿틔웷돤횮ꆣ변죕ꆣ캴쏷ꆣ
엫짼轎ꆣ캨틔쳘ꆣ틔뚹좡짼톪ꆣ훃쯹ꆣ�앤ꆣ헆헟貍변웷ꆣ짼�
폒엖ꆣ헛릝죧훝뽨훆ꆣ럖�뛾�ꆣ웤ퟰ튻ꆣ貍풪뻆黩짏ꆣ튻貍쟥뻆듎횮ꆣ뭥貍鞗
샵ꆣ뚹貍�ꆣ명貍쫲ꆣ貍떾솻ꆣ헆쫂헟틔쾯죫ꆣ짧짱횮쾯ꆣ푏짱飤쿂ꆣ
짱횮쾯ꆣ푏짱飤컷ꆣ뻣놱쿲ꆣ�쏷ꆣ짧헽틔쿂ꆣ룷럾웤럾ꆣ헆쫂헟틔쮮웷
죫ꆣ푏폚짱飤놱쪮늽쯹ꆣ볓짗뷭뛾ꆣ뻴튻ꆣ웤쿂ꆣ쪢틔쿤ꆣ폖틔뻆ퟰ죫ꆣ푏
짱놱뷼컷ꆣ짧짱횮ퟰ퓚陼ꆣ짱횮ퟰ퓚컷ꆣ뻣陼짏쓏쿲ꆣ훃뻴뛾벰힣냦ퟰ쿂ꆣ
裌ퟰ헟솢ퟰꆣ헆쫂헟죫ꆣ貍ퟰ뻆펙ꆣ힣벰裌ퟰ헟웤힣ꆣ틔짧죋폐豗슚헟돤횮ꆣ
죫ꆣ꺔짧짱놱ꆣ쓏쿲ꆣ틔陼黩짏ꆣ뷔퓙냝ꆣ裌뻆ퟰ헟뻍ퟰ솢ꆣ웤裌헟ꆣ뻍
웷솢ꆣ�뙙헟틽짧헽틔쿂ꆣ뻣뻍캻ꆣ솢뚨ꆣ�뙙헟�퓙냝ꆣ짧헽틔쿂뷔퓙냝ꆣ
힣풄ퟰ쯹ꆣ�뙙헟퓙냝ꆣ짧헽틔쿂뷔퓙냝ꆣ헆쫂헟틔죫ꆣ룷푏짱ퟹ잰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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뻓잰ퟳ폒쿤ꆣ쫲퓚웤ꆣ�퓚웤췢ꆣ펙ꆣ헆쫂헟돶ꆣ�뙙헟틽짧헽풄웷쯹ꆣ
裌헟ퟃ쮮ꆣ짧헽쾴쫖ꆣ좡뷭쫃쫖펙ꆣ쾴뻴쫃뻴펙ꆣ�뙙헟틽짧헽풄짧짱ퟹ잰ꆣ
맲뗬뻴폒ꆣ앤ꆣ짙췋ꆣ쓏쿲솢ꆣ힣돖냦�ꆣ짧짱ퟹ陼컷쏦ꆣ맲흸힣컄풻ꆣ빓
쒳쓪驱듎퓂쮷죕ퟓꆣ쒳랻듥葴쒳듥ꆣ틔쿂ힼ듋ꆣ짧헽탕쏻뫏짧죴룉죋뗈ꆣ뷱헑
룦짧짱ꆣ캩짱�폽샨풪ꆣ욝쫼컯ꆣ镲賙훙뒺훙쟯ꆣ죕캨벪컬ꆣ횔싊뎣뙙ꆣ릧
폃쳘짼쟥ퟃꆣ쪢쫼욷ꆣ쭝짧짱ꆣ짐쿭ꆣ힣앤ꆣ짧헽틔쿂벰짧죋뗈ꆣ뻣퓙냝ꆣ
�뙙헟틽짧헽풄짱ퟰ쯹ꆣ좡뻴ퟃ뻆펙ꆣ�뙙헟틽짧헽풄짱잰ꆣ쓏쿲맲뗬뻆
폒ꆣ앤ꆣ짙췋ꆣ쓏쿲솢ꆣ힣돖냦�짱ퟹ컷ꆣ陼쿲맲흸힣컄풻ꆣ죴룉죋뗈ꆣ
룒헑룦짱ꆣ캨짱훷욝냙띙ꆣ솣듋좺샨ꆣ뷱훙뒺벪컬ꆣ쟯훙쟯ꆣ횔싊뎣뙙ꆣ
릧틔쳘짼쟥ퟃꆣ쪢쫼욷ꆣ쭝짱ꆣ짐쿭ꆣ힣앤ꆣ짧헽틔쿂ꆣ벰짧죋뻣퓙냝ꆣ
�뙙헟틽짧헽솢짧짱ퟹ잰ꆣ쓏쿲솢ꆣ힣틔뻴ퟃ짧짱뢣뻆ꆣ뫏훃튻뻴ꆣ�짧헽
횮폒ꆣ짧헽퓙냝ꆣ쫜뻆펙ꆣ맲변뻆ꆣ쯬ꆣퟤ뻴ꆣ힣쫜뻴�ퟰ쯹ꆣ짧헽앤ꆣ퓙냝ꆣ
�뙙헟틽짧헽�놾캻ꆣ솢뚨ꆣ�뙙헟퓙냝ꆣ짧헽벰짧죋뻣퓙냝펙ꆣ힣틔톪훃裉ꆣ
裉陼컷룷튻죋ꆣ훃췁냫裉ꆣ�뙙헟짙잰ꆣ냗ꆣ뙙꺅ꆣ쯬틽짧헽뗈돶ꆣ힣앣裌ퟰ헟
迍캻ꆣ퓙냝펙ꆣ돶ꆣ짧죋뗈뻣듋ꆣ죧뎣闾횮荸ꆣ웤힣냦변쯹ꆣ춨뗤
풪뙙ퟫꆣ 

풪뛾쪮뛾쓪죽퓂ꆣ푴훝뽨짧죔폃짼샎ꆣ춨뾼ꆣ 

쳬貚풪쓪쪮퓂컬틺ꆣ푴짧黩뻅췁횮ퟰꆣ쓋컥띙횮ꆣ변맙틋뺫鶍ꆣ웤짧覯苈뷻
쓁ꆣ 죽�뛾퓂컬틺ꆣ짘짧짽黩듳ꆣ틔쯄镲훂변ꆣ폖틀풪뙙黩훐ꆣ
춨뾼ꆣ 

 춨뗤쳬貚죽�ꆣ푴짧쇐黩훐ꆣ컉듳ꆣퟔ뷱틔ꆣ짧벰죕퓂컥탇ꆣ腋
짽黩듳ꆣ죔틔쯄镲훂변ꆣ 

훁뗂뛾�쟯뻅퓂죉틺ꆣ轖욽췵뵹쮷랽낲컷�뱶쓏큕듳쪳횮놊ꆣ앣�貢釰쿣띥쯂
컷놱ꆣ듳钡ꆣ鞉뺩돇陼ퟟꆣ맯쎮ꆣ迍컷뺩ꆣ볗뎽ꆣ뷝闸훁탐퓚ꆣ벴죕잲엡쏡
죫뺩ꆣ蚢룦붼轒짧ꆣ앦쳆闸썃ퟚ놾뱯ꆣ 

풪쪮뻅쓪헽퓂죽쪮죕ꆣ웕쳬싊췁ꆣ돧뗂裳릦ꆣ캩틳ꆣ葬룮ퟌ轖ꆣ럇쯹틔
좫믝횮뗀ꆣ蕦땯횮탄ꆣ웤뒺쟯뛾镲짧벰뗬ꆣ쳬쿂화훝뢮뽨뗈ꆣ腋춣짼샎ꆣ
캨폃뻆뢬ꆣ蓕듦탞鶍ꆣퟣ햹한뺴ꆣퟔ뷱틔黩뎣쪽ꆣ훁뛾쪮뛾쓪죽퓂뛾쪮컥죕ꆣ
뒺쟯웭裳ꆣ뾤뽨뎣뙙ꆣ뇈늻폃짼ꆣ�톪변ꆣ�돴ꆣ짱뫎틔ꆣퟔ뷱틔
훝뽨변ꆣ쳘틔짼샎ꆣ틋틀뎣쪽ꆣ웤쓪쇹퓂뛾쪮냋죕ꆣ듳훐ꆣ벰훝뽨짧ꆣ
틀쪽뫏폃짼샎ꆣ腋폃뻆뢬ꆣ훁�풪컥쓪뻅퓂쪮뛾죕ꆣ蟸ퟓ변뻆냼�ퟠꆣ뒺쟯변
짧ꆣힼ뙙ꆣ쳬ퟓ짧뷔첫샎ꆣ훁듳驶쇹쓪쪮퓂죽죕ꆣ훐짙샎ꆣ짧쫇훐ꆣ
훁뷱캴룄ꆣ횼틋ힼ뙙폃첫샎ꆣ춨뾼ꆣ 

唐會要卷十下原闕 今照四庫全書本增補 

  藉田 

貞觀三年正月癸亥。親耕藉田。舊唐書太宗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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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躬禦耒耜。藉於千畝之甸。初。晉時南遷。後魏
來自雲朔。中原分裂。又雜以獯戎。代歷周隋。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
不駭躍。於是祕書郎岑文本。獻藉田頌以美之。初。議藉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
穎達曰。禮。天子藉田于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于東南。今於城東置壇。
不合古禮。太宗曰。禮緣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書雲。平秩東作。則是堯舜敬
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輅推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知合在東方。且朕見
居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矣。於是遂定。自後每歲。常令有司行事。舊唐
書禮儀志。 

皇帝孟春吉亥。享先農。遂以耕藉。前享一日。奉禮設禦坐於壇東。西向。望瘞
位於壇西南。北向。從官位於內壇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居後。奉禮位於樂縣東
北。贊者在南。又設禦耕藉位於外壇南門之外十步所。南向。從耕三公諸王尚書
卿位於禦坐東南。重行西向。以其推數為列。其三公諸王尚書卿等非耕者。位於
耕者之東。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酅公於禦位西南。東向北上。尚舍設禦耒席於
三公之北。少西。南向。奉禮又設司農卿之位於南。少退。諸執耒耜者。位於公
卿耕者之後。非耕者之前。西向。禦耒耜一具。三公耒耜三具。諸王尚書卿各三
人。合耒耜九具。以下耒耜。太常卿各令藉田農人執之。皇帝已享先農。乃以耕
根車載耒耜於禦者間。皇帝乘車。自行宮降大次。乘黃令以耒耜授廩犧令橫執之。
左耜寘于席。遂守之。皇帝將望瘞。謁者引三公及從耕侍耕者。司農卿與執耒耜
者。皆就位。皇帝出就耕位。南向立。廩犧令進耒席。南北向。解韜出耒。執以
興。少退。北向立。司農卿進受之。以授侍中。奉以進。皇帝受之。耕三推。侍
中前受耒耜。反之司農卿。司農卿反之廩犧令。廩犧令復耒於韜。執以興。復位。
皇帝初耕。執耒者皆以耒耜授侍耕者。皇帝耕止。三公諸王耕五推。尚書卿九推。
執耒者前受之。皇帝還入自南門。出內壝東門。入大次。享官從享者出。太常卿
帥其屬耕於千畝。皇帝還宮。明日。班勞酒於太極殿。如元會。不賀。不為壽。
耕田之穀。斂而鍾之神倉。以擬粢盛。及五齊三酒。穰稿以食牲。耕田稿。先農
唐初為帝社。亦曰藉田壇。唐書禮樂志。 

永徽三年正月丁亥。耕藉田。唐書高宗本紀。 

丁亥。親享先農。禦耒耜。率公卿耕于藉田。賜群官帛各有差。冊府元龜。 

乾封二年正月。行藉田之禮。躬秉耒耜而九推。禮官奏陛下合三推。上曰。朕以
身帥下。自當過之。恨不終千畝耳。文獻通考。 

 初。將耕藉田。閱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乎樸素。
豈尚文飾乎。乃命撤之。 

儀鳳二年正月乙亥。耕藉田。唐書高宗本紀。 

帝親耕藉田於東郊。禮畢。作藉田賦以示群臣。三年五月。幸藉田所觀區種。手
種數區。冊府元龜。 

景雲三年。親耕藉田。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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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天時。改藉田壇為先農。舊唐書禮儀志。 

神龍元年。禮部尚書祝欽明議曰。周頌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禮。天子為藉千
畝。諸侯百畝。則緣田為社。曰王社侯社。今曰先農。失王社之義。宜正名為帝
社。太常少卿韋叔夏。博士張齊賢等議曰。祭法。王者立太社。然後立王社。所
寘之地。則無傳也。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乃立於官社之後。以夏禹配官社。
以後稷配官稷。臣瓚曰。高祖立漢社稷。所謂太社也。官社配以禹。所謂王社也。
至光武乃不立官稷。相承至今。魏以官社為帝社。故摯虞謂魏氏故事立太社是也。
晉或廢或寘。皆無處所。或曰二社並處。而王社居西。崔氏皇甫氏皆曰。王社在
藉田。案衛宏漢儀。春始東耕于藉田。引詩先農。則神農也。又五經要義曰。壇
于田。以祀先農。如社。魏秦靜議。風伯。雨師。靈星。先農。社。稷。為國六
神。晉太始四年。耕於東郊。乙太牢祀先農。周隋舊儀及國朝。先農皆祭。先農
於帝社。配以後稷。則王社先農。不可一也。今宜於藉田立帝社帝稷。配以禹棄。
則先農帝社並祠。協于周之載芟之義。欽明又議曰。藉田之祭本王社。古之祀先
農。句龍後稷也。烈山之子。亦謂之農。而周棄繼之。皆祀為稷。共工之子曰後
土。湯勝夏。欲遷而不可。故二神社稷主也。黃帝以降。不以羲農列常祀。豈社
稷而祭神農乎。社稷之祭。不取神農耒耜大功。而專於共工烈山。蓋以三皇洪荒
之跡。無取為教。彼秦靜何人。而知社稷先農為二。而藉田有二壇乎。先農王社
一也。皆後稷句龍異名而分祭。牲以四牢。欽明又言漢祀禹。謬也。今欲正王社
先農之號而未決。乃更加二祀。不可。叔夏齊賢等乃奏言。經無先農。禮曰。王
自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為在藉田也。永徽中。猶曰藉田。垂拱後乃為先農。然
則先農與社一神。今先農壇請改曰帝社壇。以合古王社之義。其祭。準令以孟春
吉亥祀後土。以句龍氏配。於是為帝社壇。又立帝稷壇於西。如太社太稷。而壇
不設方色。以異於太社。唐書禮樂志。 

先天元年正月戊子。耕藉田。唐書睿宗本紀。 

睿宗太極元年。親祀先農。躬耕帝藉。禮畢。大赦改元。舊唐書禮儀志。 

開元十九年正月丙子。耕於興慶宮。唐書元宗本紀。 

十九年。停帝稷而祀神農氏於壇上。以後稷配。唐書禮樂志。 

元宗開元二十三年冬。禮部員外郎王仲邱又上疏。請行藉田之禮。舊唐書禮儀志。 

親祀神農於東郊。以句芒配。禮畢。躬禦耒耜於千畝之甸。時有司進儀注。天子
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畝。元宗欲重勸耕藉。遂進耕五十餘步。盡隴乃止。禮
畢。還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等級賜帛。舊唐書禮儀志。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親祀先農。禮畢。降至耕位。侍中執耒。太僕秉轡。
帝謂左右曰。帝藉之禮。古則三推。朕今九推。庶九穀之報也。贊導者跪而奏曰。
先王制禮。不可踰越。帝曰。夫禮豈不在濟民治國。勤事務功乎。朕發乎至誠。
深惟嘉殖。將以勸南畝。供粢盛。豈非禮意也。於是九推而止。公卿以下終其田
畝。制曰。昔者受命為君。體元立極。未有不謹於禮而能見教於人。今嗣歲初吉。
農事將起。禮先本於耕藉。義緣奉于粢盛。是何嚴祗。敢不敬事。故躬載耒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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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率公卿。以先萬姓。遂藉千畝。謂敦本之為耳。何有澤之更深。宜有順於發生。
俾無偏于行惠。可大赦天下。冊府元龜。 

皇帝吉亥。享先農。攝事附。 

齋戒。 前祀五日。皇帝散齋三日於別殿。致齋二日。一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
宮。餘同上辛儀。 

陳設。 前享三日。陳設如圜丘儀。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樂。如圜丘儀。唯
樂懸樹路鼓。為瘞埳於壇壬地外壝之內。為異。前享一日。奉禮設禦位。如圜丘
儀。唯設望瘞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又設奉禮位於瘞埳西南。東面南上。為異。
攝事。右校埽除壇之內外。前享二日。衛尉設享官公卿以下次於外壝東門外道南。
北向西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外道南。北向。太樂令設宮懸。前享一日。奉禮
郎設享官公卿位於壝東門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西向北上。設禦史位於壇下。
如式。又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又設奉禮贊
者位於瘞埳東面。南上。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太樂令於北懸間。
享官門外位。皆于東壝外道南。如式。又設禦耕藉位於外壝南門之外十步所。南
向。設從耕位。三公諸王諸尚書諸卿。位於禦座東南。重行西向。各依推數為列。
其公王尚書卿等非耕者。位於耕者之東。重行西向。俱北上。介公酅公位於禦位
西南。東向。以北為上。尚舍設禦耒席於三公之北。少西。南向。奉禮又設司農
卿位於禦耒席東。少南向。西面。廩犧令于司農卿之南。少退。諸執耒耜者位於
公卿耕者之後。非耕者之前西面。禦耒耜二具。三公耒耜三具。諸王尚書卿各三
人。合耒耜九具。以下耒耜。太常各令藉田農人執之。攝事。無設耕藉位以下至
此儀。設酒尊之位於壇上。神農氏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東南隅北向。後稷
氏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在神農酒尊之東。俱北向西上。尊皆加勺冪。有坫
以寘爵。設禦洗于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於東陛之南。俱北向。執尊罍篚冪者。
各位於尊罍篚冪之後。設幣篚於壇上。各於尊坫之所。晡後。郊社令帥齋郎。以
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升壇者自東陛。謁者引光祿卿詣廚。視濯溉。凡導引者。
每曲一逡巡。贊引引禦史詣廚。省饌具。光祿卿以下。每事訖。各還尊所。享日。
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
牲。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農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
設後稷氏神座于東方。西向。席皆以莞。設神位於座首。 

鑾駕出宮。 乘耕根車於太極殿前。餘同圜丘儀。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及從享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帥其屬
入。實尊罍及幣。犧尊實以醴齊。象尊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齊皆加明水。
酒皆加元酒。各實於上尊。幣皆以青。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入設
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其禦史及禮官等。入再拜。埽除
及就位。如圜丘儀。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享官以下。就門外位。司空行埽除。
及從享群官客使等。次入就位。並如圜丘儀。攝事。自未明三刻至此。與正儀同。
初。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中版奏。外辦。請中嚴。乘黃令
進耕根車于宮南門外。迴車南向。若行宮去壇稍遠。嚴警如式。未明一刻。侍中
版奏。外辦。質明。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璽
陪從如式。皇帝升車訖。乘黃令進耒。太僕受載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鑾駕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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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侍立。鑾駕動。之大次。並如圜丘儀。郊社令以祝版進。禦署訖。近臣奉出。
郊社令受。各奠於坫。如圜丘儀。初。皇帝降車訖。乘黃令受耒耜。授廩犧令。
而橫執之於左。其耜之耕所。寘于席。遂守之。凡執耒耜皆橫之。授則先其耒。
後其耜。皇帝停大次半刻頃。其奏辦出次。太常卿請行事。並如圜丘儀。攝事。
眾官拜訖。謁者白太尉。有司謹具。請行事。無初未明三刻下至此儀。協律郎舉
麾。工鼓柷。以角音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接神。皆奏姑洗。作文武舞。
樂舞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及
奠玉幣奏樂之節。並如圜丘儀。攝事。謁者引太尉升奠幣。太常卿引皇帝進。北
面跪。奠於神農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
皇帝又立于西方東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
卿引皇帝進。東面跪。奠於後稷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面再
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
初。群官拜訖。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
陛。配座升自東陛。太祝迎取於壇上。進奠於神座前。太祝退立於尊所。皇帝既
升。奠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
徒奉神農之俎。皇帝既至版位。樂止。攝事無。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
之樂作。饌至陛。樂止。祝史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神農氏之饌。升自
南陛。配座之饌。升自東陛。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
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太祝
各還尊所。太常卿引皇帝攝事。謁者引太尉。詣罍洗。樂作。其盥洗奏樂。及齋
郎奉俎。並如圜丘之儀。太常卿引皇帝詣神農氏酒尊所。執尊者舉冪。侍中贊酌
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神農
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
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惟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
攝事雲。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帝神農氏。獻春伊始。東作方興。率由典則。
恭事千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備常祀。陳其明薦。以後稷氏配神作主。
尚享。訖興。皇帝再拜。攝事。太尉再拜。下倣此。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
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尊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後稷氏酒尊
所。酌獻樂作。並如神農氏。唯皇帝東向立為異。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向
跪讀祝文曰。惟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後稷氏。土膏脈
起。爰修耕藉。用薦常祀於帝神農氏。唯神功協稼穡。實允昭配。謹以制幣犧齊。
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享。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
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尊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
神農氏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攝事。太祝酌罍福酒。
其飲福受胙樂舞等。並如圜丘儀。攝事。亦同圜丘攝事。初。皇帝將復位。謁者
引太尉詣罍洗。攝事。謁者引太常卿為亞獻。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
壇。詣神農氏象尊所。執尊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神農氏
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後稷氏
象尊所。取爵於坫。執尊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謁者引太尉進後稷氏神座前。東
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東向再拜。謁者引太尉進神農氏神座前。北
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寘一爵。訖。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西向立。
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
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
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祿卿。攝事同。降。復位。武舞止。諸祝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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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跪徹豆。興。還尊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
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永和樂作。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
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奏請就望
瘞位。奉禮帥贊者就瘞埳西南位。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就望瘞位。
北向立。樂止於群官將拜。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幣。各由其陛降壇詣埳。以幣
寘於埳。訖。奉禮曰。可瘞。東西各四人。寘土半埳。太常卿前奏。禮畢。請就
耕藉位。攝事。謁者進太尉之左。白禮畢。享官執事再拜出。如圜丘攝事。太常
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耕藉位。南向立。樂止。初白禮畢。奉禮帥贊者還本位。
攝事無詣耕藉位。 

耕藉。 皇帝將詣望瘞位。謁者引三公及應從耕侍耕者。各就耕位。司農先就位。
諸執耒者皆就位。皇帝初詣耕位。廩犧令進詣禦耒席南。北面跪。俛伏搢笏。解
耒韜。出執耒。起少退。北面立。司農卿受耒。以授侍中。侍中奉耒進。皇帝受
以三推。侍中前受耒耜。反于司農。司農反於廩犧令。訖。還本位。廩犧令復耒
於韜。執耒起。復位立。皇帝初耕。執耒者以耒耜各授侍耕者。皇帝耕訖。三公
諸王五推。尚書卿九推。訖。執耒者前受耒耜。退復位。侍中前奏。禮畢。退復
位。太常卿引皇帝入自南門。還大次。樂作。皇帝出自內壝東門。殿中監前受鎮
珪。以授尚衣奉禦。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
者贊引。各引享官及從享群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禦史太祝以下。俱復
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禦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太常卿帥其屬。以次耕於千畝。其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如圜丘儀。 

勞酒。 車駕還宮之明日。設會於太極殿。如元會之儀。唯不賀不上壽。為異。
以上見開元禮。 

  藉田東郊儀 

皇帝夾侍二人。正衣二人。右以祀先農壇上行事。夾侍正衣充。中書門下先奏。
侍中一人。奉耒耜進。耕畢。復受。奏禮畢。中書令一人。侍從。禮部尚書一人。
侍從官以下。並合便取祀先農壇上行事官充。司農卿一人。授耒耜於侍中。侍耕。
右衛將軍一人。已上。並侍衛。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行五推禮。舊例。宰臣攝
行事。九卿九人。行九推禮。舊例。差左右僕射。六尚書。禦史大夫攝行事。諸
侯三人。行九推禮。差正員三品官。及嗣王攝行事。禮儀使一人。贊導耕藉禮。
太常卿一人。贊導耕藉禮。已上官。便合取祀先農壇上行事官充。右禮司狀上中
書門下。請奏差。如本官不足差。六品以下官充。並服蔥褶。禦耒耜二具。併韜。
並以青色。內一具副。准乾元故事。合依農人所執者製造。不合雕飾。事畢日收。
藉耒耜一丈席二領。先農壇高五尺。方五尺。四出陛。其色青。祀前二十日修畢。
三公九卿諸侯耒耜一十五具。禦耒耜牛四頭。內二頭副。並牛衣。每隨牛一人。
並絳衣。介幘。須明閑農務者行事。禮司專差人贊導。高品中官二人。執侍耒耜。
並衣蔥褶。太常帥其屬庶人。量用二十八人。以備禮。郊社令一人。檢校。太常
少卿一人。帥庶人赴耕所。太常博士六人。分贊導耕禮。如本司官不足。准舊例
本司具名上中書門下。請差攝行事。司農少卿一人。檢校庶人終千畝。廩犧令二
人。一人奉耒耜。授司農卿。係差五品六品清資官攝充。一人掌耒耜。太常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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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官。三公九卿諸侯耕牛四十頭。內十頭副。每頭隨牛人一人。須明閑農耕者差。
庶人耒耜二十具。畚二具。鍤二具。以木為刃。府司差一人專知。管藉田縣令一
人。具朝服。當耕藉田時。立于田畔。候耕畢去。畿甸諸縣令。准舊例集。先期
到城。藉田日。服常服赴耕所。陪位而立。耆老量定二十人。並常服。藉田日。
於庶人耕藉田位之南陪位。以上見開元禮。 

乾元二年正月戊寅。耕藉田。唐書肅宗本紀。 

肅宗乾元三年春正月丁醜。將有事於九宮之神。兼行藉田禮。自明鳳門出至通化
門。釋軷而入壇。行宿齋於宮。戊寅。禮畢。將耕藉。先至於先農之壇。因閱耒
耜。有雕刻文飾。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樸素。豈文飾乎。乃命徹之。
下詔曰。古之帝王。臨禦天下。莫不務農敦本。保儉為先。蓋用勤身率下也。屬
東耕啟候。爰事典章。況紺轅縹軏。固前王有制。崇奢尚靡。諒為政所疵。靖言
思之。良用歎息。豈朕法堯舜重茅茨之意耶。其所造雕飾者宜停。仍令有司依農
用常式。即別改造。庶萬方黎庶。知朕意焉。翌日己卯。致祭神農氏。以後稷配
享。肅宗冕而朱紘。躬秉耒耜而九推焉。禮官奏陛下合三推。今過禮。肅宗曰。
朕以身率下。自當過之。恨不能終於千畝耳。既而佇立久之。觀公卿諸侯王公以
下耕畢。舊唐書禮儀志。 

憲宗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藉田。太常修撰韋公肅言。藉田禮廢久矣。有司無
可考。乃據禮經。參采開元乾元故事。為先農壇于藉田。皇帝夾侍二人。正衣二
人。侍中一人。奉耒耜。中書令一人。禮部尚書一人。侍從。司農卿一人。授耒
耜於侍中。太僕卿一人。執牛。左右衛將軍各一人。侍衛。三公以宰相攝。九卿
以左右僕射。尚書禦史大夫攝。三諸侯以正員一品官。及嗣王攝。推數一用古制。
禮儀使一人。太常卿一人。贊禮。三公九卿諸侯執牛三十人。用六品以下官。皆
服蔥褶。禦耒耜二。併韜。皆以青。其制度取合農用。不雕飾。畢日收之。藉耒
耜丈席二。先農壇高五尺。廣五尺。四出陛。其色青。三公九卿諸侯耒十有五。
禦耒之牛四。其二副也。併牛衣。每牛各一人。絳衣介幘。取閑農務者。禮司一
人。贊導之。執耒持耜。以高品中官二人。不蔥褶。皇帝詣望耕位。通事舍人分
導文武就耕所。太常帥其屬。用庶人二十人。以郊社令一人押之。太常少卿一人。
率庶人趨耕所。博士六人。分贊耕禮。司農少卿一人。督視庶人終千畝。廩犧令
二人。一人奉耒耜。授司農卿。以五品六品清官攝。一人掌耒耜。太常寺用本官。
三公九卿諸侯耕牛四十。其十副也。牛各一人。庶人耕牛四十。各二牛一人。庶
人耒耜二十具。鍤二具。木為刃。主藉田縣令一人。具朝服。當耕時立田側。畢
乃退。畿甸諸縣令。先期集。以常服陪耕所。耆艾二十人。陪于庶人耕位南。三
公從者各三人。九卿諸侯從者各一人。以助耕。皆絳服介幘。用其本司隸。是時
雖草具其儀如此。以水旱用兵而止。唐書禮樂志。 

  九宮壇 

天寶三載。有術士蘇嘉慶上言。請於京東朝日壇東。置九宮貴神壇。其壇三成。
成三尺。四階。其上依位置九壇。壇尺五寸。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
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
曰青龍。五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上。六八為下。符於遁甲。四孟
月祭。尊為九宮貴神。禮次昊天上帝。而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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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神祇。元宗親祀之，如有司行事。即宰相為之。肅宗乾元三年正月。又親祀之。
初。九宮神位。四時改位。呼為飛位。乾元之後不易位。太和二年八月。監察禦
史舒元輿奏。七月十八日祀九宮貴神。臣次合監祭。職當檢察禮物。伏見祝版九
片。臣伏讀既竟。竊見陛下親署禦名。及稱臣於九宮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
祭天地宗廟之外。無合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比以九宮為目。是宜
分方而守其位。臣又觀其名號。及太一。天一。招搖。軒轅。咸池。青龍。太陰。
天符。攝提。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於日月。猶侯伯也。陛下尊為天子。豈
可反臣于天子之男耶。臣竊以為過。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則陛下當合稱皇帝
遣某官致祭於九宮之神。不宜稱臣與名。臣實愚瞽。不知其可。伏緣行事在明日
雞初鳴時。成命已行。臣不敢滯。伏乞聖慈異日降明詔。禮官詳議。冀明萬乘之
尊。無所虧降。悠久誤典。因此可正。詔都省議。皆如元輿之議。乃降為中祠。
祝版稱皇帝不署。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準天寶三載十月六日敕。九宮
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初節。
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準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
類於天地。天寶三載十二月。元宗親祠。乾元二年正月。肅宗親祠。伏自累年以
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
祭日。差宰臣一人禱請。向後四時祭。並請差僕射少師少保尚書太常卿等官。所
冀稍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十一月二十五日已于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檢儀
注進來者。今欲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敕旨依奏。二年正月四
日。太常禮院奏。準監察禦史關牒。今月十三日祀九宮貴神。已敕宰相崔珙攝太
尉行事。合受誓誡。及有司徒司空否。伏以前件祭。本稱大祠。準太和三年七月
二十四日敕。降為中祠。昨據敕文。祗稱崇飾舊壇。務於嚴潔。不令別進儀注。
更有改移。伏恐不合卻用大祠禮科。伏候裁旨。中書門下奏曰。臣準天寶三載十
月六日敕。九宮貴神。實司水旱。臣等伏睹。既經兩朝親祠。必是祈請有徵。況
自太和已來。水旱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烝黎。臣等合副聖心。以修墜典。
伏見太和三年禮官狀雲。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
月猶在中祀。竊詳其意。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官。曾不知統而言之。則為天地。在
於辰象。自有尊卑。謹按後魏王鈞志。北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乃為元星露寢。
天帝常居。始由道奧。而為變通之跡。又天皇大帝。其精曜魄寶。蓋萬神之祕圖。
河海之命紀皆稟焉。據元說。即昊天上帝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
徵明而有常。則陰陽序。大運興。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徵明而得
中。則神人和而王道昇平。又北斗有權衡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財成
天地。輔相神道也。若一概以列宿論之。實為淺近。按漢書曰。天神貴者太一。
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為大祀。則
太一無宜降祀。稍重其祀。固為得所。劉向有言曰。祖宗所立神祇舊典。誠未易
動。又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其意不欲非祖宗舊
典。以劉向之博通。尚難於改作。況臣等學不究於天人。職尤懵於祀典。欲為參
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與學官同詳定。庶獲明據。從之。檢校左僕射太
常卿王起。廣文博士盧就等獻議曰。伏以九宮貴神。位列星座。禳災致福。詔立
祠壇。降至尊以稱臣。就東郊以親拜。在祀典雖雲過禮。庇群生豈患無文。思福
黔黎。特申嚴奉。誠聖人屈己以安天下之心也。厥後祝史不明。精誠亦怠。禮官
建議。降處中祠。今聖德憂勤。期臻壽域。兵荒水旱。寤寐軫懷。爰命台臣。緝
興墜典。伏惟九宮所稱之神。即太一。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
太陰。天一者也。謹案黃帝九宮經。及蕭嵩五行大義。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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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芮。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
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衝。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
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離。其行土。其方黃。
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
其卦兌。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
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觀其統八卦。運五行。土
飛於中。數轉於極。雖數事迎釐。不聞經見。而範圍亭育。有助昌時。以此兩朝
親祀而臻百祥也。然以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星之運行。必繫於物。貴而居者。
則必統八氣。總萬神。幹權化於混茫。賦品彙於陰騭。與天地日月。誠相參也。
豈得繄賴於敷佑。而屈降於等夷。又據太尉攝祀九宮貴神舊儀。前七日。受誓誡
于尚書省。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牲用犢。祝版禦署。稱嗣天子臣。圭幣樂成。
比類中祠。則無等級。今據江都集禮。又開元禮。蠟祭之日。大明夜明二座。及
朝日夕月。皇帝致祝。皆率稱臣。若以為非泰壇配祀之時。得主日報天之義。卑
緣厭屈。尊用德伸。不以著在中祠。取類常祀。此則中祠用大祠之義也。又據太
社太稷。開元之制。列在中祠。天寶三載。敕改為大祠。自後因循。復用前禮。
長慶三年。禮官獻議。始準前敕。稱為大祠。唯禦署祝文。稱天子謹遣某官某昭
告。文義以為殖物粒民。則宜增秩。致祝稱禱。有異方丘。不以伸為大祠。遂屈
尊稱。此又大祠用中祠之禮也。參之日月既如彼。考之社稷又如此。所為功鉅者
因之以殊禮。位稱者不敢易其文。是前聖後儒。陟降之明徵也。今九宮貴神。既
司水旱。降福禳災。人將賴之。追舉舊章。誠為得禮。然以立祠非古。宅位有方。
分職既異其司存。致祝必參乎等列。求之折中。宜有變通。稍重之儀。有以為比。
伏請自今已後。卻用大祠之禮。誓官備物。無有降差。唯禦署祝文。以社稷為本。
伏緣已稱臣於天。帝無二尊故也。敕旨依之。付所司。舊唐書禮儀志。 

  皇后親蠶 

唐先蠶壇。在長安宮北苑中。高四尺。周迴三十步。文獻通考。 

貞觀元年三月癸巳。皇后親蠶。唐書太宗本紀。 

九年三月。文德皇后率內外命婦。有事於先蠶。同上。 

永徽三年三月七日。制以先蠶為中祀。後不祭。則皇帝遣有司享之。如先農。通
典。 

 通考。有司言。案周官宗伯。後不祭。則攝而薦豆籩徹。明王后之事。而宗伯
攝行之。伏以農桑乃衣食萬民。不宜獨闕先蠶之祀。無已。皇帝遣有司享之。如
先農。 

顯慶元年三月辛巳。皇后親蠶。唐書高宗本紀。下同。 

總章二年三月癸巳。皇后親蠶。 

鹹亨五年三月。皇后親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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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元年三月己巳。皇后親蠶。 

二年三月丁巳。天後親蠶。 

開元二年正月辛巳。皇后親蠶。元宗本紀。 

自嗣聖以來。廢闕此禮。至是始重行焉。文獻通考。 

乾元二年三月己巳。皇后親蠶。文獻通考。 

後親蠶苑中。儀物甚盛。唐書張皇后傳。 

顯慶元年。皇后武氏。先天二年。皇后王氏。乾元二年。皇后張氏。並有事於先
蠶。其儀備開元禮。通典。 

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儀。攝事附。 

齋戒。 先祀五日。散齋三日於後殿。致齋二日於正殿。前致齋一日。尚寢設禦
幄於正殿西序。及室中。俱東向。致齋之日。晝漏止水一刻。尚儀版奏。請中嚴。
尚服帥司仗布侍衛。司賓引內命婦陪位。並如式。六尚以下。各服其服。詣後殿
奉迎。尚儀版奏。外辦。止水三刻。皇后服鈿釵禮衣結珮。乘輿出自西房。華蓋
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后即禦座。東向坐。六尚以下。侍衛如常。一刻頃。尚儀前
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就齋室。興。退復位。皇后降座。乘輿入室。六尚以
下。各還寢。直衛者如常。司賓引陪位者退。散齋之日。內侍帥內命婦之吉者。
使蠶於蠶室。攝事。無以上儀。凡應享之官。散齋三日於其寢。致齋二日。一日
於其寢。一日於其享所。亞獻終獻。則致齋二日。皆於其所。六尚以下應從升者。
及從享內外命婦。各於其寢。清齋一宿。諸應享之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
各習禮於齋所。光祿卿監取明水火。大官令取水於陰鑑。取火於陽燧。火以供爨。
水以實尊。前享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每門二
人。每隅一人。享日。未明。給使代執與女工人等。俱清齋一宿。攝事同。 

陳設。 前享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奉禦鋪禦
座。尚舍直長設內命婦及六尚以下次。于大次之後俱南向。守宮設外命婦次。大
長公主長公主公主以下。于南壝之外道西。三公夫人以下。在其南。俱重行。每
等異位。東向北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攝事。守宮設享官次
於東壝內道。南北向西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外道南。北向。前享二日。太樂
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內。如圜丘儀。諸女工人。各為位於懸後。東方西方。
以北為上。南方北方。以西為上。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又為瘞埳於壇之壬地。內
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為採桑壇於壇南二十步所。方三丈。高五尺。
四出陛，尚舍量施幃帳於外壝之外。四面開門。其東門使容厭翟車。前享一日。
內謁者設禦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望瘞位於壇之西南。當瘞埳西向。設亞獻終
獻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典
正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女史各陪于後。設司贊位
於樂懸東北。掌贊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又設司贊掌贊位於瘞埳西南。東面
南上。設典樂舉麾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司樂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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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內命婦位於終獻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外命婦位於中壝南門之外。
大長公主以下于道東。西向。當內命婦位。差退。太夫人以下。於道西。去道遠
近准公主。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又設禦採桑位於採桑壇上。東向。設內
命婦採桑位於壇下。當禦位東北。每等異位。南向西上。設外命婦採桑位於壇下。
當禦位東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執禦鉤筐者位於內命婦之西。少南西上。
尚功執鉤。司製執筐。設內命婦執鉤筐者位。各于其採桑位之後。尚功以下四典
執鉤。司製下女史執筐。設門外位。享官於東壝之外道南。從享內命婦於享官之
東。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從享外命婦于南壝之外道西。如設次之式。攝
事。內謁者設三獻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
以北為上。又設望瘞位於壇之東北。當瘞埳道。西向。又設典正位於壇下。一位
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女史各陪其後。糾察違失。設掌贊位於樂懸
東北。女史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掌贊女史位於瘞埳西南。東向南上。設
典樂舉麾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司樂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三獻以
下門外位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無設禦位下至此儀。設酒尊之
位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尊皆加勺冪。有坫以置
爵。設禦洗于壇南陛東南。攝事無禦洗。亞獻之洗。又于東南。俱北向。罍水在
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尊罍篚冪者。位於尊罍篚冪之後。設幣篚
於壇上尊坫之所。晡後。內謁者帥其屬。以尊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升壇者自
東陛。享日。未明十五刻。大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寘於
饌所。遂烹牲。其神廚及諸司供事便次。守宮興金吾相之。量於壇東張設。享日。
未明五刻。司設服其服。升。設先蠶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莞。設神位
於座首。 

車駕出宮。 前享一日。金吾奏。請外命婦等應集壇所者。並聽夜行。其應採桑
者四人。各具女侍者。進筐鉤。載之而行。監門先奏。請享日未明四刻。開所由
苑門。諸親及命婦以下。以次入。詣壇南次所。各服其服。其應採桑者。筐鉤各
具。女侍者執授內謁者監。內謁者監受之。以授執鉤筐者。享日未明三刻。搥一
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日。內侍奏裁。未明二刻。搥二鼓為再嚴。尚儀版奏。
請中嚴。內命婦各服其服。所司陳車駕鹵簿。未明一刻。搥三鼓為三嚴。司賓引
內命婦入。立於庭。重行西面。以北為上。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室奉迎。
尚服負寶如式。內僕進厭翟車於閣外。尚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服鞠衣。
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內命婦從出門。皇后升車。尚功司製進筐鉤。載
之仗衛。如常。內命婦及六尚等。乘車陪從。如式。其內命婦應採桑者四人。各
服其服。典製等進筐鉤。載之。諸翊駕之官。皆乘馬。駕動。警蹕如常。不鳴鼓
吹。諸衛前後督攝如常。內命婦官人以次從。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各服其服。尚儀及司醞。各帥其屬。攝事則女史
及司醞各帥其屬。入實尊罍及幣。犧尊實以醴齊。象尊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
齊皆明水。酒加元酒。各實以上尊。其幣以黑。太官令實諸籩豆簠簋俎等。內謁
者帥其屬。詣廚奉饌入。設於饌幔內。內侍之屬與司膳等掌之。其牲之肉不上神
俎者。亦太官付內謁者同時進入。以供頒胙。自餘供享之物。並請祠前一日先入。
駕將至。女相者引先置享官。內典引引命婦。俱就門外位。女相者以尚儀下女史
充攝事。質明。女相者引享官以下就壝外位。掌贊帥女史。先入就位。女相者引
典正。女祝。女史。祝史典女執尊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北面。西上。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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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掌贊曰。再拜。女史承傳。典正以下皆再拜。訖。典正以下各就位。司樂帥
女工人就位。女祝以典贊充。女祝史以典贊下女史充。駕至大次門外。迴車南向。
尚儀進車前跪奏。稱尚儀妾姓名。請降車。興。還侍位。皇后降車。乘輿之大次。
華蓋繖扇。侍衛如常儀。尚儀以祝版進。禦署訖。奉出。奠於坫。初。皇后降車
訖。尚功司製進受鉤筐以退。其內命婦鉤筐。則內命婦降車訖。典製等進。受之。
典贊引亞獻。及從享內命婦。就門外位。司贊帥掌贊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尚儀典
正女史祝史。女祝史以尚儀下女史充。典女。執尊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
北面。西上。立定。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凡司贊有詞。掌贊皆承傳。尚儀
以下皆再拜。訖。尚儀以下各就位。司樂帥女工人入就位。典贊引亞獻終獻。女
相者引執事者。司贊引內命婦。內典引引外命婦。俱入就位。皇后停大次半刻頃。
司言引尚宮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尚儀版奏。外辦。皇后出次。華蓋侍衛如
常。尚服負寶陪從如式。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凡尚宮前導。皆司言前引。
入自東門。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后至版位。西向立。每立
定。尚宮與司言退立于左。立定。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
贊曰。眾官再拜。享官及內外命婦在外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尚宮前奏。有
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攝事。女相者。各引享官入就位。立定。掌贊曰。再
拜。在位者皆再拜。女相者進尚宮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無駕至以下至此
儀。典樂跪。舉麾。凡取物者。皆跪而取以興。奠物亦跪奠訖而後興。鼓柷。奏
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壇下享神之樂。皆奏姑洗。三成。偃麾。戛敔。樂
止。凡樂皆典樂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尚宮前奏稱。請再拜。
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眾官再拜。享官及內外命婦在位者皆再拜。壇上尚
儀跪取幣於篚。興。立於尊所。攝事。掌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女祝史跪
取幣於篚。興立於尊所。尚宮引皇后。正和之樂作。皇后每行皆作正和之樂。皇
后詣壇。升自南陛。攝事。女相者引尚宮升壇。以下皆尚宮行事。六尚以下。量
人升從。以下升皆如之。皇后升壇。北面立。樂止。尚儀奉幣。東向進。皇后受
幣。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南呂之均。尚宮引皇后進。北向跪奠於神座。興。尚宮
引皇后少退。北向再拜訖。登歌止。尚宮引皇后。樂作。降自南陛。還版位。西
向立。樂止。初。內外命婦拜訖。女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內壝東門之外。於登
歌止。女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進跪奠於神座前。興。女
祝史退立於尊所。皇后既升奠幣。攝事。尚宮既升奠幣。下倣此。司膳出。帥女
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東門之外。皇后既降。復位。司膳引饌入俎。初入門。雍
和之樂作。攝事自後酌獻皆奏雍和之樂。饌至陛。樂止。女祝史跪徹毛血之豆。
降自東陛以出。饌升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攝事。女祝史迎引於上。設於神座
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設訖。司膳帥女進饌者。降
自東陛。復位。尚儀攝事。女祝。還尊所。尚宮引皇后詣罍洗。樂作。攝事。女
相者引尚宮。無樂。皇后至罍洗。樂止。尚儀跪取匜盥沃水。司言跪取盤。興。
承水。皇后盥手。又司言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后帨手訖。司言受巾。跪奠於
篚。司言跪取爵於篚。興。進。皇后受爵。尚儀酌罍水。司言奉盤。皇后洗爵。
司言受巾。皆如初。皇后拭爵訖。尚儀奠匜。司言奠盤巾。皆如常。尚宮引皇后。
樂作。詣壇。升自東陛。樂止。尚宮引皇后攝事。無皇后至罍洗以下至此儀。但
女相者引尚宮詣酒尊所。詣酒尊所。執尊者舉冪。尚儀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
皇后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攝事奏雍和。尚宮引皇后少退。北向立。樂
止。尚儀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后某氏。
敢昭告於攝事。女祝持版祝雲。皇后某氏。謹遣某官妾姓敢昭告於。先蠶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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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肇興蠶織。功濟黔黎。爰擇嘉時。式遵令典。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
於神。尚享。訖。興。皇后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尚儀進。跪奠版於神座。
興。還尊所。皇后拜訖。樂止。尚儀以爵酌上尊福酒。西向進。攝事。女祝以爵
酌罍福酒。進於尚宮之右。西向立。皇后再拜受爵。跪祭酒。啐。奠。興。尚儀
帥女進饌者。持籩俎進。尚儀減神前三牲胙肉。以取前腳第一骨。各置一俎上。
又以籩取稷黍飯。共置一籩。尚儀先以飯籩西向進。皇后受。以授左右。尚儀又
以胙俎以次進。皇后每受。以授左右。皇后跪取爵。遂飲。卒爵。尚儀進受。復
於坫。皇后興。再拜訖。樂止。尚宮引皇后。樂作。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
樂止。自此以上。若攝事儀。皆尚宮行事。女相女祝贊之。以下倣此。皇后獻將
畢。典贊引貴妃詣罍洗。盥手洗爵訖。攝事。則女相者引尚儀為亞獻。典贊引貴
妃自東陛升壇。詣象尊所。執尊者舉冪。貴妃酌盎齊。典贊引進神座前。北向跪。
奠爵。興。典贊引貴妃少退。北向再拜。尚儀以爵酌罍福酒。持爵進貴妃之右。
西向立。貴妃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尚儀進受爵。復於坫。貴妃再
拜。典贊引貴妃降自東陛。復位如初。貴妃獻將畢。又典贊引昭儀。攝事。女相
者引尚食為終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典贊引昭
儀降。復位。尚儀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尊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
司贊曰。賜胙。掌贊唱。眾官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酒者不拜。攝事賜胙。
則掌贊唱賜胙。女史唱再拜也。永和之樂作。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
后再拜。司贊曰。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尚宮前奏。攝事。女
相者白。請就望瘞位。司贊帥掌贊就瘞埳西南位。尚宮引皇后。樂作。至望瘞位。
西向立。樂止於眾官將拜。尚儀執篚進神座前取幣。自北陛降壇。西行詣瘞埳。
以幣置於埳訖。司贊曰。可瘞埳。東西各四人。寘土半埳。尚宮前贊。禮畢。請
就採桑位。尚宮引皇后。樂作。詣採桑壇。升自西陛。東向立。樂止。初。白禮
畢。司贊帥掌贊還本位。 

親桑。 皇后將詣望瘞位。司賓引內外命婦採桑者。俱就採桑位。內外命婦。一
品各二人。二品三品各一人。諸執鉤筐者各就位。皇后既至採桑位。尚宮奉金鉤。
自北陛升壇進。典製奉筐從升。皇后受鉤採桑。典製奉筐受桑。皇后採桑三條止。
尚宮前受鉤。典製以筐俱退。復位。皇后初採桑。典製等各以鉤授內外命婦。皇
后採桑訖。內外命婦以次採桑。女史執筐者受之。內外命婦一品各採五條。二品
三品各採九條。止。典製等受鉤。與執筐者退。復位。司賓各引內外命婦採桑者
退。復位。司賓引婕妤一人詣蠶室。尚功帥執鉤筐者。以次從至蠶室。尚功以桑
受蠶母。蠶母受桑。切之。以授婕妤。婕妤食蠶。灑一簿訖。司賓引婕妤還本位。
尚儀前奏。禮畢。退復位。尚宮引皇后還大次。樂作。入大次訖。樂止。司賓引
內命婦。內典引引外命婦。各還其次。尚儀典正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司贊
曰。再拜。尚儀以下皆再拜。訖。出。女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車駕還宮。 皇后既還大次。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后停大
次一刻頃。搥一鼓為一嚴。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三刻頃。搥二鼓為再嚴。尚
儀版奏。請中嚴。皇后服鈿釵禮衣。五刻頃。搥三鼓為三嚴。內典引引外命婦出
次。就門外位。司賓引內命婦出次。序立於大次之前。六尚以下。依式奉迎。內
僕進厭翟車於大次門外。南向。尚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乘輿出次。華
蓋侍衛警蹕如常。皇后升車。鼓吹振作而行。內命婦以下。乘車陪從如來儀。車
駕過。內典引引外命婦退還第。駕至正殿門外。迴車南向。尚儀進當前車跪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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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尚儀妾姓。言請降車。興。還侍位。皇后降車。乘輿入。侍衛如常。內侍版奏。
請解嚴。將士各還其所。 

勞酒。 車駕還宮之明日。內外命婦設會於正殿。如元會儀。唯不賀不上壽為異。
以上見開元禮。 

唐會要 

 

唐會要卷十一 

  明堂制度 

�퍞컥쓪ꆣ첫ퟚ貢퓬쏷쳃ꆣ첫ퟓ훐퓊뿗띦�ꆣ틔화죥솢흨ꆣ맔맊貍ꆣ짏뇭풻ꆣ
럼貤잰ꆣ틀뙙늿짐闸녒貒ꆣ蟸ퟓ훺뷌蒢늮읦뗈흨ꆣ틔黩迄趋趑뗀짏賓변쳬ꆣ폖
貤ꆣ黩ퟳ폒뗀ꆣ뗇飇푏변ꆣ뎼횔내쇹쮇좺闸ꆣ냙볒화쪷ꆣ뷔믹짏풻쳃ꆣ飇
짏풻퍞ꆣ캴슄훘飇횮짏ꆣ뛸폐쳃쏻ꆣ킢붛ꆣퟚ컄췵쏷쳃ꆣ늻쏷飇쏷퍞ꆣ
웤셸튻튲ꆣ폖쏷쳃램쳬ꆣ쉽췵쪾莀ꆣ믲폐�黩훹ꆣ뺃쎩ퟷ쥷ꆣ迍맅뷱꺐훆ꆣ
늻뿉뎣좻ꆣꩱ틀듳뗤ꆣ�퓚飣쯘ꆣ쫇틔쾯캩? 띍ꆣ웷짐쳕�ꆣ폃쁏샵틔�한ꆣ럾
듳틔펖莀ꆣ뷱죴飇볜뗀ꆣ빟鱒ꆣ뾼맅횮컄ꆣ貍뾰틉酝ꆣ내붼횾ꆣ鵨커
쏷쳃횮훆ꆣ쯄쏦齯뇚ꆣ짏뢲틔쎩ꆣ컥뗛짏ퟹꆣ췁쿂럀ꆣ뎼틔짏ퟹ헽黩
믹짏ꆣ쿂럀빓쫇믹쿂ꆣ볈齯쯄뇚ꆣ캴貏늮읦틔뫎횪짏賓변짱ꆣ쿂폐컥쫒ꆣ쟒鵨
커쯹黩ꆣ뛠폃랽쪿횮핦ꆣ�붛놳헽ꆣ늻뿉躟ퟦꆣ폖녒貒뗈흨풻ꆣ짏賓변쳬ꆣ쿂쳃
늼헾ꆣ폻쪹죋짱캻葥ꆣ쫂늻쿠룉ꆣ뎼틔맅헟뺴훘듳쫂ꆣ앣뷓짱쿠쯆ꆣ쫇틔뎯퍐변
ꆣ뷔퓚轒쳃ꆣ�폐飇짏변ퟦꆣ飇쿂튕뎯ꆣ뗀짽飇ꆣ슷뇣햭낯ꆣ돋�葴뷓짱늻
뺴ꆣ늽�葴蓚쟚쉽릪ꆣ쫌크퓚냸ꆣ냙쮾릩럮ꆣ쟳횮뗤핡ꆣ좫齯듋샭ꆣ뎼럇룒만裌
폞튊ꆣ폻쟳벺ꆣ럼틔蟸횮듳뗤ꆣ늻뿉늻짷ꆣ럼웲틔뎼폞뇭ꆣ쿂뢶좺맙풔흨퇉ꆣ
쫌훐캺흨풻ꆣ민화맅펖ꆣ薢틔앦衄ꆣ웤짏衁쿂랽ꆣ텽轒훘컝ꆣ냙酝튻훂ꆣ꺐�
�ꆣ꺔襔뭕ꆣ캴쮹뙙ꆣ뗤컧앤ꆣ齯쯹좡葴ꆣ엡틔화죥돖햓ꆣ꺐뛋럤تحج
웰ꆣ쫇럇뮥ꆣ쏒쯹�迄ꆣ쯬쓋틔죋轕퇔ꆣ횹黩튻뗮ꆣ쯎تحج벴죔웤앦ꆣ솺ퟱ뛸
늻룄ꆣ蟀엤폐쯹ꆣ변늻蕔ꆣ쟳횮뗤葴ꆣ뗀貍캴뫪ꆣ럲킢틲탄짺ꆣ뙙뺉쟩솢ꆣ
탄늻뿉顏ꆣ맊苤컯틔뇭웤한ꆣ쟩齯틔녍ꆣ맊豭틔轖웤뺴ꆣ탻쓡쏀蝀ꆣ틢퓚욝뫵ꆣ
뎼뗈퍈럮뗂틴ꆣ뗃薢듳흨ꆣ쮼뷟襭슶ꆣ퓶돧즽몣ꆣ랲쉽죋폐ퟷꆣ셸훘镲ꆣ졦컯
쮹뛃ꆣ쫂�춨힃ꆣ죴鏾닌횮핦ꆣ葴훁샭쪧폚컄랱ꆣ죴틀엡쯹黩ꆣ葴듳苻
�싔ꆣ쟳횮쟩샭ꆣ캴퓊�훐ꆣ뷱횮쯹흨ꆣ럇齯폃鋎ꆣ했黩컥쫒훘컝ꆣ짏衁쿂랽ꆣ
볈폐葴쿳ꆣ폖쫂뛠맊貍ꆣ쿂쫒苤늼헾횮뻓ꆣ짏쳃黩변쳬횮쯹ꆣ죋짱늻ꆣ뙙틠
틋횮ꆣ웤룟쿂轖�횮튎ꆣ軗돟헉횮뛈ꆣ葴腋镲솢램ꆣ틲쫂훆틋ꆣퟔ컒뛸ퟷꆣ
뫎뇘躟맅ꆣ삪잧�횮틉흨ꆣ黩냙췵횮�릠ꆣ늻쪹첩즽횮쿂ꆣ캩슄هى뗛횮램ꆣ쮮
횮짏ꆣꪚ띑鵨커횮衄ꆣ葴춨뫵짱쏷ꆣ쫼軗뿉�ꆣퟓ臭붛쪼ꆣ돉횮늻죕ꆣ훁쪮웟쓪
컥퓂ꆣ땺闸녏躟맅흨풻ꆣ론틔쏷쳃횮훆ꆣퟔ맅컴ꆣ쟳화몆ꂩꆣ좫컄쒪뛃ꆣ험
웰هى뗛ꆣ붵벰폐폝ꆣ辛驶쿄틳ꆣ웹훜듺ꆣ룷솢쏻첖ꆣ葥蒓튎쒣ꆣ놊핦ꆣ뮥
裌쯹튊ꆣ죥둔豗ꆣ쒪폐풔춨ꆣ좻돉헂ꆣ늻횪닃铠ꆣ뺿웤횸튪ꆣ貍늼헾횮豭튲ꆣ
춽틔釰蟸迄饍ꆣ뗤벮轕鞉ꆣ놩쟘뿡쇒ꆣ붛뙙췶ꆣ뷱횮쯹듦ꆣ펛苷핦ꆣ폃黩鳊
뗄ꆣ샭貍쪏쏁ꆣ좻훜闸횮钢쏷쳃ꆣ뱯웤쯄쏦ꆣ葴폐醪軬ꆣ鏾듋튻쳃ꆣ만쫇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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헟횮뎣뻓뛺ꆣ웤쟠뾂헂ꆣ풪쳃첫轒ꆣ벰ퟳ? 폒? ꆣ앣퓂쇮쯄镲횮듎쿠춬ꆣ葴슷
貋횮셸ꆣퟣ黩쏷흃ꆣ폖컄췵뻓쏷쳃횮욪ꆣ躧틔릭ꆣ룟뙃ꆣ쿂뻅ꆣ틔
뙒벲틟ꆣ훃솺돽뗀ꆣ틔샻�럲ꆣ쇮蟸폐뻆ꆣ틔뫏죽ퟥꆣ랲듋뗈쫂ꆣ뷔뫏퓂쇮횮컄ꆣ
퍞웤쯹黩ꆣ뷔퓚슷貋헟튲ꆣ폖뙙펛ꆣ컴헟훜릫뎯화뫮쏷쳃횮캻ꆣ쳬ퟓ�뢫釽ꆣ
쓏螻뛸솢ꆣ쏷쳃튲헟ꆣ쏷화뫮횮ퟰ놰튲ꆣ훜맙폖ꆣ훜죋쏷쳃ꆣ뛈뻅돟횮ꆣ陼
컷뻅ꆣ쳃튻ꆣ鏾웤훆뛈ꆣ벴첫貋튲ꆣ賆ퟓ틠풻ꆣهى뗛풻뫏豭ꆣ폐폝풻뾂헂ꆣ
틳풻ꆣ훜풻쏷쳃ꆣ쮹뷔슷貋횮ꆣ횪럇葥첎ꆣ듳듷쯹핦ꆣ돵폐뷼붼횮퇔ꆣ
띑컄췵횮轒ꆣ�췋齯鏾ꆣퟔ黩쎬뛜ꆣ풭럲�釽쫜뎯ꆣ뎣뻓돶죫ꆣ볈퓚앖軬횮菈ꆣ
틠뫎붼튰퓕ꆣ킢붛苷ꆣ퓚蟸횮ꆣ폖齯텙钵ꆣ鵨커폐金蒓퓬ꆣ轖벯뽎벝ꆣ
퇔햓벊벋ꆣ뵋틔늻뚨ꆣ쓋폚쮮횮짏뛸ퟚ퇉ꆣ쏷웤늻뻐�뷼ꆣ齯鏱랽쏦ꆣ킢돉
횮쫀ꆣ뇭탐돇쓏ꆣ폐웤컄ꆣ�릦쏒솢ꆣ욽뗛풪쪼쯄쓪ꆣ듳흨ꁉ웰ꆣ뿗샎뗈쓋틔
黩쏷쳃뇙펺듳豗ꆣ튻貍죽쏻ꆣ뷰냽뗈폖띑붛苷齯쏷컄ꆣ늻쓜럖葥춬꺐ꆣ훐앤횮ꆣ
닌ퟷ햓ꆣ迍ꆣ쏷쳃첫轒ꆣ튻컯뛾쏻ꆣ탾葴풻ꆣ퓚蟸횮ꆣ죽텙횮췢ꆣ뒾
돎폖ꆣ죽텙횮췢ꆣ웟텙횮菈ꆣ뇻쯈횮뗘ꆣ띦죝샽틠풻ꆣ쏷쳃첫轒ꆣ랲폐냋쏻ꆣ
웤튻튲ꆣ릶솢춬꺐ꆣ뢂黩쟉핦ꆣ腋돶ퟔلح金ꆣ퓸齯躟ퟦ貏튊ꆣ쟒럲릦돉ퟷ颷ꆣ
훎뚨훆뙙ꆣ닝蒓迄틋ꆣ�컄�힃ꆣ웬맚쏡ꆣ뷱맅늻춬ꆣ싉뛈駠뫢ꆣ잰늻튻ꆣ
镲횮셸ꆣ铠뿉횪틓ꆣ볙쪹훜릫앦헂ꆣ폈꺔鏱웤뿉럱ꆣ탻쓡辤葴ꆣ짐믲텡웤슩ꆣ
魲뫵쫏틜핦ꆣ뒾홪슄ꆣ럋꺐쫘훪ꆣ뫎쫢쑺훹ꆣ폞홞늻돶�ꆣ�뷓豭ꆣ貍
퓊쫂틋ꆣ햏齯쯹믳ꆣ떫꺔짏ퟱ쳬횼ꆣ럮뗂틴ꆣퟷ믊듺횮쏷쳃ꆣ폀�릠臭졾ꆣ
蕞蕞쯩흨ꆣ뷔싔뛸늻햓튲ꆣ폖짏뇭풻ꆣ쏷쳃횮훆ꆣ뇝쿂틑끬뗂틴ꆣ뻃쇮풔흨ꆣ떫
틔豗헟쉚만ꆣ죋죋꺐퇔ꆣ鍰틦늻춬ꆣ쫇럇쒪뚨ꆣ뎼폞틔黩컥뗛횮ꆣ菉鵨틔잰ꆣ
룟쿂랽衁ꆣ뷔늻쿠퉵ꆣ캩퓚뇝쿂ꆣ쉽쟩蒓퓬ꆣ벴黩듳쳆쏷쳃ꆣퟣ틔苷졦듺ꆣ뫎
뇘햓釴횮뛠짙ꆣ틉춥횮轖ꩍꆣ죴죥헟ꆣ뮥핦튻뛋ꆣ뻃齯铠魑ꆣ춽민쪢뙙ꆣ
컴鵨커폻닝럢뙕荸ꆣ늩췻화짺ꆣ쯹핦늻춬ꆣ쒪횪쫫쫇ꆣ캩뙒쪷듳럲쓟貒ꆣ蓱짏ퟔ
뚨훆뛈ꆣ쯬돉뗇럢횮뙙ꆣ뎼횮폞한ꆣ틠췻뇝쿂헥ퟃ랱쪡ꆣퟔ黩릝컄ꆣ늻뿉홴힌ꆣ
틔퇍듳뗤ꆣ폀믕뛾쓪웟퓂뛾죕푴ꆣ슄짏풪폄�ꆣ첎돧룟뛸늻퇔ꆣ믊췵쳡쿳ꆣ듺
짱릤뛸샭컯ꆣ쫇횪컥뺫붵뗂ꆣ醪뗛헟횮ퟰꆣ뻅쫒뒹컄ꆣ폃뱯엤쳬횮顉ꆣ뫏豭
럻ꆣ蒓뫩튎짏듺ꆣ첫쫒뾂헂ꆣ飋쎯릠훐졾ꆣ�컄쫢훆ꆣ짝莀꺐镲ꆣ좻웤솢
쳬훐ꆣퟷ죋顏ꆣ늼헾쪩뷌ꆣ驷횮튻�ꆣ뷱蟸볒쯄뇭齯폝ꆣ죋뫍驱ꆣퟷ릠뒹펖뷱
튲웤镲ꆣ틋쇮쯹쮾ꆣ앣뙙맙豗쪿뗈ꆣ뾼튇맊쫂ꆣ풔흨뗃쪧ꆣ蓕틀뗤뙙ꆣ퓬솢쏷쳃ꆣ
쫼闧듺컄ꆣꭀ짪욝죕ꆣ틲탄햹뺴ꆣ폀뒹삥ꆣ웤쏷쳃훆뛈ꆣ틋쇮화닜짐闸ꆣ
벰ퟳ폒�쫌색ꆣ첫뎣ꆣ蟸ퟓ녏ꆣ쏘闸맙ꆣ뫪컄豗쪿ꆣ춬릲풔흨ꆣ첫뎣늩쪿쇸탻ꆣ
틀탾흨ꆣ틔쏷쳃횮훆ꆣ꺔黩컥쫒ꆣ잰菈횱�뿗횾뱳ꭉꃮꆣ鏾듳듷뙙벰녒횲닌
뗈흨ꆣ틔黩뻅쫒ꆣ닜췵폑�듈ꆣ쏘闸�톦컄쮼뗈ꆣ룷�쏷쳃衄飓ꆣ화죥벊ꂎꆣ
뮥폐늻춬ꆣ짏틔뻅쫒횮흨ꆣ샭폐뿉틀ꆣ쓋쇮쯹쮾ꆣ풔뚨쏷쳃탎훆듳킡ꆣ믹룟쿂ꆣ
벰뇙펺뗈훆뛈ꆣ蓕迄뗤맊튲ꆣ쏷쓪쇹퓂뛾쪮냋죕ꆣ뙙맙豗쪿풔흨훆뛈ꆣ뻃횮
늻뚨ꆣ짏쓋菈돶뻅쫒飓ꆣ룼쇮폐쮾鍰틦횮ꆣ폐쮾ퟠ퇔ꆣ菈飓ꆣ쳃믹죽훘ꆣ쎿믹
룷쪮뛾ꆣ짏믹랽뻅ꆣ냋뷇ꆣ룟튻돟ꆣ훐믹랽죽냙돟ꆣ룟튻ꆣ쿂믹랽죽냙쇹쪮
돟ꆣ룟튻헉뛾돟ꆣ짏믹쿳هىꆣ黩냋뷇ꆣ쯄쏦낲쪮뛾ꆣ했迄菈飓黩뚨믹룟쿂ꆣ
죔했ힼ훜훆룟뻅돟ꆣ웤랽릲ퟷ쮾뱳ힼ뛾냙쯄쪮냋돟ꆣ훐믹쿂믹ꆣ췻腋늻폃ꆣ폖菈
쫒룷죽랽ꆣ쯄냋? ꆣ쫒衁辽뛾냙뻅쪮튻돟ꆣ내벾쟯듳컥뗛ꆣ룷퓚튻쫒ꆣ
짌솿늻뇣ꆣ했틀菉鵨ꆣ벾쟯뫏ꆣ뾂첫쫒ꆣ죴쯄镲펭髢횮ꆣ葴룷웤랽횮쫒ꆣ
웤낲훃뻅쫒횮훆ꆣ퓶鍰쏷쳃맊쫂ꆣ죽죽쿠훘ꆣ첫쫒퓚훐퇫ꆣ랽쇹헉ꆣ웤쯄폧횮쫒ꆣ
홞횮ퟳ폒랿ꆣ룷랽뛾헉쯄돟ꆣ꺔첫쫒쯄쏦ꆣ쟠쏷쳃뾂헂풪쳃뗈쫒ꆣ룷쇹헉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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틔醪첫쫒ꆣ뛾헉쯄돟ꆣ틔醪ퟳ폒ꆣ랿쫒腋춨쿯ꆣ룷轖튻헉냋돟ꆣ웤뻅쫒腋쿯
퓚쳃짏ꆣ뾂랽튻냙쯄쪮쯄돟ꆣ램삤횮닟ꆣ컝衁顊몙ꆣ믲黩캴퓊ꆣ했鏾탾녒횲
뗈핦ꆣ틔잰솺黩ꆣ웤辽뛾냙쪮쇹돟ꆣ램재횮쿳ꆣ衁횮쿂ꆣ쯹쪩衁훹ꆣ엔돶뻅
豭ꆣ쯄폧룷웟돟ꆣ램쳬틔웟뱯ꆣ훹췢믹ꆣ릲ퟷ쮾뱳ힼꆣ쏦葥룷튻헉튻돟ꆣ菈
쫒葥쯄냋뒰ꆣ饺앣맅뫏ꆣ했틀黩뚨ꆣ웤釴죔퓚췢ꆣ푏뛸늻ꆣ菈췢폐훹죽쪮쇹ꆣ
쎿훹쪮솺ꆣ菈폐웟ꆣ훹룹틔짏훁솺ꆣ룟죽헉ꆣ솺틔짏훁컝뻾웰펋ꆣ룟냋쪮튻돟ꆣ
짏衁쿂랽ꆣ몙醪튎ꆣ했틀菈飓黩뚨ꆣ웤쥷컝탎훆ꆣ죔췻鏾뾼릤펛ꆣ룄黩쯄낢ꆣ
腋틀뙙볓훘몙ꆣힼ첫轒낲캲ꆣ쳃쯄쿲컥즫ꆣ했틀훜뙙냗쪢黩뇣ꆣ웤쯄쿲룷랽
즫ꆣ했쪩쯄풫벰쯄ꆣ뇙펺ꆣ낸듳듷뙙벰잰듺핦뇙펺ꆣ뛠齯쮮轖菈辽횮钵ꆣ닌
ꆣ쮮轖뛾쪮쯄헉ꆣ쯄훜췢ꆣ죽�هى衄ꆣ쮮轖쯄훜ꆣ앣닌늻꺐ꆣ죔쮮췢
훜뗌ꆣ폖辈뫢陼뺩�ꆣ띑퓬훛黩솺ꆣ뙙펛쏷쳃캻ꆣ쮮ퟳ탽틔쿳쳬ꆣ짌솿
쮮轖뛾쪮쯄헉ꆣ뿖苻ꆣ뷱했鱰黩뛾쪮쯄늽ꆣ풫췢솿좡훜ퟣꆣ죔틀맊쫂ꆣ퓬훛
黩솺ꆣ웤췢훜틔衁뗌ꆣ腋좡쮮탐ퟳ탽횮훆ꆣ뗮풫ꆣ낸죽�هى衄ꆣ뗮풫쯄훜랽ꆣ
퓚쮮菈ꆣ룟늻뇎죕ꆣ뗮좥뗮웟쪮뛾늽ꆣힼ뷱탐쫂푏ꆣꩱ뿖햭킡ꆣ웤랽풫쯄ꆣ
좥쳃늽钵ꆣ했ힼ첫轒쓏ꆣ좥轒믹�뷼黩훆ꆣ죔솢쯄냋퍞ꆣ틀첫轒葥룷낲죽
ꆣ쪩풪쯄뷇ꆣ퓬죽훘캺ꆣퟔ좺죥벊뢂ꆣ룷裌꺐흨ꆣ뻅쫒컥쫒ꆣ뻣폐틀酻ꆣ
짏쇮쯹쮾퍞뗂뗮잰ꆣ틀菉흨辈푏ꆣ퍈앣릫쟤퍞횮ꆣ홞릫쟤풻ꆣ쏷쳃횮훆ꆣퟔ맅
폐횮ꆣ흨헟늻춬ꆣ쯹틔캴퓬ꆣ뷱푏菉흨ꆣ릫뗈틔뫎헟黩틋ꆣ릤늿짐闸솢뗂ퟠ풻ꆣ
菉흨늻춬ꆣ뻣폐뗤맊ꆣ뻅쫒쯆ꆣ컥쫒쯆쏷ꆣ좡鋎횮틋ꆣ铠퓚쉽틢ꆣ짏틠틔컥쫒
黩뇣ꆣ틔훆뛈캴뚨뛸횹ꆣ 

재럢뛾쓪뛾퓂쪮뛾죕푴ꆣ붼짧蟀엤ꆣ캴낲첫쫒ꆣ늼헾쪩탐ꆣꩱ뫏豭ꆣ쯹틔죕
췼쪳ꆣ훐쿼�貋ꆣ펑햓覞벮ꆣ빃좺퇔ꆣ鋱죽듺횮뺫캢ꆣ첽뻅믊횮훁�ꆣ헥ퟃ잰
�ꆣ텵퓬쏷쳃ꆣ틋쏼폐쮾ꆣ벰镲웰ퟷꆣ蓕迄헛훔ꆣ띑틢퇉ꆣ쫇듳짢ꆣ룄풪뾂
헂ꆣ럖졦쓪뽨룄쏷쳃뽨ꆣ 

뾂헂뛾쓪죽퓂뻅죕푴ꆣ짏뾼붛벮ꆣ훆黩쏷쳃ꆣ첎뛾荸횮훐ꆣ뚨죽닅횮놾ꆣ颋욝튻
폮ꆣ앒듋졦랽ꆣ賙驱뛸횹ꆣ 

맢햬풪쓪ꆣ훝죋ퟓ낺짏쫨풻ꆣ뎼럼튊쳬믊듳뗛ꆣ뗃쳬뗘횮뵹ꆣ럢폚첩즽ꆣ쪢
뗂듳顉ꆣ앣쳬뇈돧틓ꆣ좻짐캴붨쏷쳃횮豭ꆣ쯬뎯짏뗛ꆣ쪹졦듺顉ꆣ훁뷱ꩱꆣ
뇝쿂죴폻핻풪髢ꆣ쓀죋芐ꆣ�쯗죊觛ꆣ앤뙙힌ꆣ鋎듋뗀튲ꆣ폚뫎샭퓕ꆣ뇝쿂
쓮쿈뗛횮택틢ꆣ믖듳쳆횮믹ꆣ蟸쓏붼ꆣ붨솢쏷쳃ꆣ쪹폮훦샨풪ꆣ믄틄ꆣ
삥콸닝쒾ꆣ쳬뗘맭짱ꆣ좻횪뇝쿂랽앤죽췵컥뗛횮쫂튲ꆣ앣쳬쿂룼쪼ꆣ늻웤쪢퓕ꆣ
컴헟هى뗛뫏豭ꆣ폐폝뾂헂ꆣ쳆裲쫒ꆣ쿄쫀쫒ꆣ좺쉽횮쯹틔핻풪髢샭듋
튲ꆣ뎼캴豗ꆣ론슄쏷쳃횮훆ꆣ폐쳬뗘횮葴퇉ꆣ폐횮뵹퇉ꆣ뛾쪮쯄髢ꆣ냋
쪮뛾퓂ꆣ쯄镲컥탐ꆣ뛾쪮냋쯞ꆣ쒪늻싊苤ꆣ맊늻웤镲퓂횮黩헾튲ꆣ葴쮮몵앤ꆣ
벲틟웰ꆣ콸쏸黩몦ꆣ폪놢돉黄ꆣ늻뫍ꆣ풪髢틔ꆣ맊컴헟쉽죋쯹틔黩헾뷌횮
듳顉튲ꆣ뇝쿂黩듳쳆붨졦듺횮顉헟ꆣ틢퓚욝뫵ꆣ뇝쿂틔뎼듋헂ꆣ앣죽릫뻅쟤ꆣ
�쪿듳럲ꆣ흨횮춢ꆣ쳈쫂뇣뷱ꆣ뗀늻�맅ꆣ벴했뇝쿂쳬쿂짺둔죥ꆣ늩춨
맅뷱믊췵헾훎횮큧헟ꆣ퇓蚖춥ꆣ앣횮낸훜뙙퓂쇮뛸붨횮ꆣ뎼뇘횪쳬쿂쫼죋ퟓ臭ꆣ
뿉늻죕뛸돉튲ꆣ쓋헽퓂쏏뒺ꆣ뇝쿂돋ڀ�ꆣ쥮لمحꆣ�쟠铧ꆣ엥쥮폱ꆣ죽릫뻅쟤ꆣ
�쪿듳럲ꆣ죥둔샏ꆣ틂맚횮芐ꆣ뎯폚쟠ퟳ? ꆣ쳬ퟓ�뢫釽ꆣ酻폱軗ꆣ쓏쏦틔
슠쳬쿂횮헾ꆣ쓋쇮첫쪷쫘뗤ꆣ럮램쮾쳬ꆣ죕퓂탇뎽횮탐ꆣ齯쪧붛뱯ꆣ틔돵黩뎣ꆣ
뇝쿂릪룻벮쳯ꆣ퍈큑쫂ꆣ틔蓱쳬쿂횮�즣ꆣ죽샏컥룼ꆣ틔뷌쳬쿂횮킢ꆣ쏷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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탴ꩺꆣ틔쾢쳬쿂횮틹탌ꆣ돽骈좥놩ꆣ틔훂쳬쿂횮죊觛ꆣ탞컄짐뗂ꆣ틔횹쳬쿂횮룉
룪ꆣ달킢앤솮ꆣ틔돽쳬쿂횮�샴ꆣ맑맂ꪚꆣ욣�샏ꆣ늻쓜ퟔ듦헟ꆣ�탴횮ꆣ
豭쏀죋ꆣ럇죽뻅该냋쪮튻뙒얮횮钵헟ꆣ돶볞횮ꆣ훩폱쁃ꆣ뗱ퟁ벿쟉횮ꆣ
럇틦훎헟ꆣ쾤鞉횮ꆣ컗맭틹ꆣ핟믳솼죋헟ꆣ쾤뷻횮ꆣ쳬죋횮볈잢ꆣ맭짱횮
췻퓊죻ꆣ좻ퟷ퇅颷ꆣ鶍쪢ꆣퟚ쳬믊쏷쳃ꆣ틔엤짏뗛ꆣ쪹졦蟸룷틔웤슚臭
변ꆣ�늻택퓕ꆣ 

뒹린죽쓪ꆣ骧재풪뗮ꆣ뻍웤뗘蒓퓬쏷쳃ꆣ쇮즳톦金셸돤쪹ꆣ쯄쓪헽퓂컥죕꺅릦ꆣ
랲룟뛾냙뻅쪮쯄돟ꆣ陼컷쓏놱ꆣ룷轖죽냙돟ꆣ랲폐죽賓ꆣ쿂賓쿳쯄镲ꆣ룷랽즫ꆣ
훐賓램쪮뛾뎽ꆣ衁쥷ꆣ쥷짏념뻅لمح엵횮ꆣ짏賓램뛾쪮쯄髢ꆣ틠衁쥷ꆣ춤훐폐뻞쒾
쪮蟺ꆣ짏쿂춨�ꆣ雩馾飻عجꆣ뷥틔黩놾ꆣ膃횮틔쯷ꆣ쥷黩ֿפ塚ꆣهى뷰횮ꆣ蓝
죴ꆣ뿌쒾黩췟ꆣ詁벟웡횮ꆣ쏷쳃횮쿂ꆣ쪩쟾ꆣ틔黩뇙펺횮쿳ꆣ첖졦쿳짱豭ꆣ
틲룄뫓쓏뽨黩뫏豭뽨ꆣퟳ쪷횱뫪컄蒢퓊鷺짏쏷쳃�ꆣ냙맙�쏷쳃돉ꆣ짏뇭풻ꆣ
뎼쒳틑쿂죴룉죋뗈퇔ꆣ뎼슄짏뗛뻓룟ꆣ釒첫캢횮뢮ꆣ쿈췵붨蟸ꆣퟚ횮쳃ꆣ늻
폐듳쉽ꆣ핬쓜붛쪼ꆣ럼캩쳬菔뷰�쉽짱믊뗛뇝쿂ꆣퟰퟦ鍐뙛ꆣ蟀떚횮뗂퓙쿈ꆣ뵹
쳬镲ꆣ늼헾횮뗀폈벱ꆣ퍈뱵쮼ꆣ릪�풪횃ꆣ맊쓜짏뫏재쿳ꆣ쿂럻삤닟ꆣ훹貢
럶뛸틑솢ꆣ쪯캴뛸釒ꆣ떤塚ꆣ쯆趏뛸�훁ꆣ쥮쵁쁀鞝ꆣ틉돶뫓뛸폻ꆣ
짱맢ꁤ쿲췭ꆣ쿉颷쟥뛸랽녍ꆣ퓂캩쏏쿄ꆣ镲賙헽ꆣ辈컄컯춥ꆣ헰슕
쏻폮뽨ꆣ쉽믊횹ꆣ화뫮퓚쇐ꆣ쓂쓂퇉ꆣ퇉ꆣ붻쾲髢죽ꆣ蓓驧탄졦
헟튲ꆣ뎼뗈론롑뎯뗤ꆣ볈럪蝌ڱ횮뎽ꆣ탽튰한ꆣ�퉵ꭉ쟛횮뙙ꆣ횔짏쪳죴룉
�죧葥ꆣퟌ쫨祝뚦ꆣ캶쇓? ꆣ뫎틔퇓졓웎횮鯶ꆣ웵횥펢횮觛ꆣ齯죎貦醩횮훁ꆣ
횔럮뇭�틔슄ꆣ 

흃쉽풪쓪헽퓂ꆣ푴쪮웟죕뙒뛋ꆣ�퇧ꆣ쪮쇹죕ꆣ쏷쳃특런쳃黄ꆣ퇓鿽쏷쳃ꆣ
훁쏷腋녍ꆣퟳ쪰�蒢돐酣홇풻ꆣ쏷쳃ퟚ횮쯹ꆣ뷱뫶놻黄ꆣ뇝쿂틋�뎯춣ꆣ틔
듰쳬희ꆣ쳬폻�릪뇜헽뗮ꆣ뱻퇔튦ریال�풻ꆣ듋貍죋믰ꆣ럇풻쳬黄ꆣ훁죧돉훜탻
믰ꆣ늷쫀폢ꆣ鵨커붨헂豭黄ꆣ쪢뗂辛폀ꆣ뷱쏷쳃쓋쫇늼헾횮쯹ꆣ럇ퟚ轒횮뗘ꆣ
뇝쿂貢뇜헽뗮ꆣ듳뙙폐맔ꆣ迄횮ꆣ쓋뙒뛋�퇧ꆣ뛾쪮뛾죕ꆣ틔黄룦轒ꆣ쿂훆
잲菈췢컄커뻅욷틔짏ꆣ룷짏럢쫂ꆣ顏퇔헽홇ꆣ齯폐쯹홍ꆣ쫇蒢돐酣짏쫨풻ꆣ죕
헟힃짺죋믰ꆣ鍰벰짱豭ꆣ쳨쉽탄ꆣ헰蓓샨쫼ꆣ뎼횔내ퟳ쫏苷풻ꆣ죋믰풻믰ꆣ쳬
믰풻黄ꆣ죋믰틲죋뛸앤ꆣ맊횸믰뛸띑ꆣ쳬믰늻횪쯹웰ꆣ횱틔쯹黄퇔횮ꆣ웤쏻
쫢ꆣ黩몦늻葥ꆣ췵헟앥듫ꁉ黩ꆣ뇘폄ꆣ폄홞쳬뗀ꆣ홞죋쫂ꆣ폄�춨ꆣ쳬
죋샭뫏ꆣ뷱릤붳쯞님웤믰ꆣ놾齯럅쇇횮탄ꆣ쏷쳃뷌뮯횮豭ꆣ迍럇퇓鿽횮쯹ꆣ쓵
鶓질ꆣ�뫶돉黄ꆣ葴틲죋ꆣ틠짱샭ꆣ뎼폞틔黩쯹ꁉ런짡ꆣ볈욧퓚쏷쳃횮ꆣ
폖잰뇆짼샎횮ꆣ볦틔�鍫돧듳ꆣ릦뛠꺅ꆣ솢쿱뫪램ꆣ놾鑍샻틦샨풪ꆣ苻�틛
쏱ꆣ蕳쟒龩蓚볒蟸ꆣ돐잰듳득쒾ꆣ쳬핝틑ꆣ뷱헟뚾鿰�鿫ꆣ죋쓵迍헃ꆣ쉽죋
蓓ퟷꆣ뇘볙쳬죋횮훺ꆣ튻앤릦틛ꆣ뛾헟뻣�ꆣ�醪헑좻ꆣ듹貢뺉듋ꆣ뎼틔黩쏷쳃
쫇헽횮캻ꆣ훁ퟰ쯹뻓ꆣ햹뙙냠뎣ꆣ돧뮯솢헾ꆣ폱늯뎯闾ꆣ짱틀酻ꆣꁉ횮뿉풻
듳릦ꆣ鍰횮貍럇�쫂ꆣ볈쪧蟀떚횮쯹ꆣ迍苻킢훎횮쟩ꆣ뇝쿂ퟲ붵쏷훆ꆣꩱ짪틺캷
횮횼ꆣ좺샭뫏뺤캷헰ꆣ쏣솦쮾듦ꆣ�뫏돐뛷떢颷ꆣ낲좻퇧ꆣ떫틔믰髢돵횹ꆣ
짐뛠釖ꆣ酮캴쾢ꆣ틔驧쫂뛴횮ꆣ뎼뿖酮쾲쿠ꂎꆣ苻쟩샭ꆣ맊苷풻ꆣ뿉酮
뛸颷ꆣ좡酮횮뗀ꆣ럲믰髢ꆣ驧颷쫂ꆣ믰髢랽蓙ꆣ늻뿉迍앤쫂ꆣ뎼슄黄힃횮
앤ꆣ훁쉽늻쏢ꆣ탞웤뗂ꆣ臭뮼뿉튲ꆣ뇝쿂뒹훆늩푌ꆣ풔쟳훁샭ꆣ뛸ퟳ쪷辈뚦
틔黩믰쇷췵쫒ꆣ辛뇭듳훜횮쿩ꆣ춨쫂짡죋럪쏴ퟠ띑ꆣ꺔辛샕돉런뗀镲ꆣ폐쳬쒧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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豭ꆣ웟貚앟즢规ꆣ쮹貍핾췽횮킰퇔ꆣ貍럇뻽뎼횮헽햓ꆣ閕쏁췵뮯ꆣ齯틦졦饃ꆣ
貏웤훂黄횮샭ꆣ풔웤붵?횮평ꆣ齯쳬죋횮탄ꆣ뛸앤늻벱횮틛ꆣ葴헗쏱쏉�ꆣ뢣
떓쏒롆ꆣ웤쓪죽퓂ꆣ폖쇮틀앦튎훆ꆣ훘퓬쏷쳃ꆣ랲룟뛾냙뻅쪮쯄돟ꆣ陼컷쓏놱ꆣ
轖죽냙돟ꆣ짏쪩貚ꆣ뛭틔믰훩듺횮ꆣ쏷쳃횮쿂ꆣ�쪩쟾ꆣ틔黩뇙펺횮쿳ꆣ
훁쳬菔졦驱뛾쓪죽퓂뛾죕ꆣ훘퓬쏷쳃돉ꆣ첖춨쳬豭ꆣ쯄퓂쮷죕ꆣ폖탐퍈쿭횮뙙ꆣ
듳짢ꆣ룄풪黩졦驱춨쳬ꆣ웤쓪쯄퓂죽죕ꆣ黩뻅훝뚦돉ꆣ훃쏷쳃횮춥ꆣ룷틀
랽캻쇐퇉ꆣ닌훝뚦쏻폀닽ꆣ룟튻헉냋돟ꆣ쫜튻잧뛾냙쪯ꆣ벽훝뚦쏻커앤ꆣ펺훝뚦
쏻낲ꆣ莼훝뚦쏻죕퍞ꆣ쟠훝뚦쏻짙ꆣ탬훝뚦쏻陼풴ꆣ鍐훝뚦쏻붭뚼ꆣ읇훝뚦
쏻붭쇪ꆣ솺훝뚦쏻돉뚼ꆣ냋훝뚦룷룟튻헉쯄돟ꆣ쫜튻잧뛾냙쪯ꆣ폃컥쪮쇹졦웟
냙튻쪮뛾뷯ꆣ뚦짏룷貑놾훝즽뒨컯깡횮쿳ꆣ죔쇮훸ퟷ색�뢣ꆣ뗮훐�톦닽죝ꆣ
훷쫂샮풪헱ꆣ쮾�쫂뵂뺩뗈ꆣ럖횮ꆣ짐랽쫰쇮닜풪삪衄꺋횮ꆣ죔쇮퓗
쿠화췵ꆣ싊쓏놱쯞크뇸쪮졦죋ꆣ腋헌菈듳얣냗쿳튷횮ꆣퟔ풪커췢튷죫ꆣ쳬
ퟔ텵튷뚦루핻ꆣ쇮튷헟뎪뫍퇉ꆣ웤镲폖퓬듳荸ꆣ钿쳬쿂죽욷뷰ꆣ뺹늻쓜돉ꆣ뻅
뚦돵돉ꆣ훆쇮틔هى뷰잧菉襔횮ꆣ뱻퇔튦ریال홇풻ꆣ럲뚦헟짱웷ꆣ�퓚�飣ퟔ좻ꆣ齯
볙葥黩뢡ꆣ뎼퍞웤ꃮꆣ맢폐컥닊�龨ꆣ웤ꆣ�듽뷰즫ꆣ랽黩튫ꆣ迄횮ꆣ
풪뛾쓪냋퓂쪮냋죕ꆣ첫ퟓ�뿍톦홴맢ꆣꭉ陼뚼뻅뚦ꆣ웤닌훝ꆣ커쯹훆ꆣ
컄풻ꆣ�쫗돶ꆣ�웚ꆣ쳆폝쁞ꆣ鲫폭돋镲ꆣ쳬쿂맢햬ꆣ몣菈펺컵ꆣ짏풪
붵ꆣ랽붨슡믹ꆣퟏ캢쇮튦돧뗈ퟠ풻ꆣ쉽죋蚢�ꆣ택헗뇘헃ꆣ했탻뢶쪷ꆣ푴迄
횮ꆣ 

풪컥쓪헽퓂ꆣ탒陼뚼ꆣ貢탐듳쿭횮뙙ꆣ첫뎣짙쟤췵훒죊ꆣ첫뎣늩쪿ퟚ�릝
뗈ꆣڃ틔葴쳬쯹퓬쏷쳃ꆣ폐맔뗤훆ꆣퟠ풻ꆣ쏷쳃횮붨ꆣ웤쯹迄臭�틓ꆣퟔ쳬뒹쿱ꆣ
쉽죋葴횮ꆣ�훹쎩몙횮튎ꆣ짏랽쿂衁횮훆ꆣ뾼횮듳钵ꆣ늻�죽웟횮ꆣ뚨횮랽훐ꆣ
뇘뻓뇻쯈횮뗘헟ꆣ�럇뗃랿탄늼헾횮쯹ꆣ꺔첫캢짏뗛횮豭뫵ꆣ내鵨커돵ꆣ흨솢쏷
쳃폚낲돇쓏ꆣ퓢록첫뫳늻뫃죥큧ꆣ쫂쓋훐轕ꆣ킢돉횮쫀ꆣ폖폻솢폚돇쓏ꆣ흨웤
훆뛈ꆣ쒪횮쓜魑ꆣ훁킢욽풪쪼쯄쓪ꆣ蒓퓬쓏붼ꆣ틔짪蟀엤ꆣ떫좡뇻쯈뛸틑ꆣ쮹쥷
냙췵늻틗횮뗀튲ꆣ룟ퟚ쳬믊듳뗛ꆣ흨쏷쳃훆뛈ꆣ뻃횮늻魑ꆣ틲뛸쯬횹헟뫎튲ꆣ럇
홞�늻ퟣꆣ솦늻뾰튲ꆣ貢틔훜뿗볈�ꆣ뙙붛쟒컉ꆣ쫂늻躟맅ꆣ믲쮬쳬탄ꆣ폃ퟷ
돌ꆣ짱늻땶헟튲ꆣ葴쳬첫뫳뾂뷻횮헾ꆣ벮�앟횮췾ꆣ賙믊쫒훐�횮웚ꆣ�뫍
? 迄駠횮훆ꆣ틔黩재풪듳뗮ꆣ돐酣킡貋ꆣ꺔헽쿭컧횮뗘ꆣ貍쿈쉽슠铠횮豭ꆣ뇭
뛋ꆣ莦뺫ꁉ쫒ꆣ迄뎯쿭ꆣ캴쪼앒뙒ꆣ쓋웰릤춽ꆣ췬쇮득뢲ꆣ볈骧횮ꆣ샗
슕좻ꆣ놊쫼슄횮ꆣ믲틔黩짱룐蓓횮쿳튲ꆣ쫇퓶췁쒾횮کꆣ틲뢮軬횮ꆣ쓏
뷖놱ꆣ붨쳬飐듳荸횮훆ꆣ재풪�횷ꆣ앤훘賓飇횮믹ꆣ龟퇦뇎죕ꆣ솺훹업ꆣ
죋쮹룦蓚ꆣ쳬貍�핝ꆣꁡ뢦ꂖꆣ볓탞迍ꆣ魲뫵뗘쫢뇻쯈ꆣ캴듰탄ꆣ�럋
웚ꆣ쓋짪蟀엤ꆣ쫂쏁辤뗤ꆣ짱늻헑볙ꆣ魲菉뺩짏뚼ꆣ졦랽좡葴ꆣ뛸쳬ퟓ꺔횮
캻ꆣ슠헾뻓뇣뗮횮훐ꆣ슚쮾웤酮ꆣ�죝짲쒬ꆣ꺔貏钎驶횮펋ꆣ鏱龩쪡횮틋ꆣ늻
뇣헟솿쫂룄탞ꆣ뿉틲헟뛸�폃ꆣ쿷뇋쏷쳃횮첖ꆣ뿋迍재풪횮쏻ꆣ葴꺔貎齯욫ꆣ
죋흒웤앦틓ꆣ푴쇮쯹쮾풔흨ퟠ슄ꆣ탌늿짐闸췵횾郖뗈ퟠ흨ꆣ쿌했룄틗ꆣ틀앦퓬재
풪뗮ꆣ쓋쿂푴룄쏷쳃黩재풪뗮ꆣ쎿앒뙒틋틀헽뗮뙙ꆣퟔ쫇ꆣ퓚陼뚼뎣훝ꆣ틔풪
죕뚬훁재풪뗮쫜뎯�ꆣ뺹齯룄틗ꆣ캨룄웤쏻뛸틑ꆣ훁쪮쓪쪮퓂쪮컥죕ꆣ迍
재풪뗮黩쏷쳃ꆣ뛸늻탐횮뙙ꆣ훁뛾쪮쇹쓪쪮퓂뛾죕ꆣ푴貢ퟷ듳붳뾵? 쯘ꆣ췹
陼뚼骧쏷쳃ꆣ? 쯘틔骧닰蓚죋ꆣ쯬ퟠ했쟒닰좥짏賓ꆣ놰앦훆뻅쪮컥돟ꆣ폖좥훹
탄쒾ꆣ욽ퟹ짏훃냋뷇飇ꆣ飇짏폐냋لمح짭엵믰훩ꆣ훩폖킡앦훆ꆣ훜蟺컥돟ꆣ뢲
틔�췟ꆣ좡웤폀�ꆣ틀앦黩재풪뗮ꆣ풪뛾쪮웟쓪냋퓂ꆣ陼뺩룄ퟷ쏷쳃ꆣ펞퇔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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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좡킡莺ꆣ싱쏷쳃횮쿂ꆣ틔黩薒蓙횮램ꆣ듥틘莺춯ꆣ님즽마ꆣ짏邺횮ꆣ쓋쇮
훷뿍색훐췵�탻캿ꆣ뻃횮쓋뚨ꆣ쿈쫇ꆣ�퍞쪮웟쓪웟퓂ꆣ뺩躟펞퇔맙잲鞖鞖骢죋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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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會要卷十二 

  饗明堂議 

顯慶元年六月十八日。修禮官太尉無忌等奏。伏見祠令。以高祖大武皇帝配五天
帝於明堂。太宗配五人帝。亦在明堂之側座。臣等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
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參之明堂。自緣從祀。今乙太宗作配。
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制。建明堂。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尊嚴配。
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乙太宗文皇
帝降配五人帝。雖後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
謹按孝經雲。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
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惟祭法雲。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
雲。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
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
衽配食。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
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
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
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雲。配句芒之類。是謂五神。位
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敘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
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
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
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傳言五者。
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
帝。同配於明堂。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
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
配於明堂。奉遷世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崇廟。古
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構室有周。建絕世之丕業。啟祚汾晉。創歷聖之洪基。
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世祖元皇帝。潛麟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
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大武皇帝。
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炎漢高
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事。奉祀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
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協大造於生靈。請
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
隆。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從之。 

儀鳳二年七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明堂大享。准古禮鄭玄義。祀五天帝。王
肅義。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玄義祀五天帝。顯慶已來新修禮。祀昊天上帝。
奉乾封二年敕。祀五帝。又奏制兼祀昊天上帝。伏奉上元三年三月敕。五禮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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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久。並依貞觀年禮為定。又奉去年敕。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
未審依定何禮。臣以去年十二月錄奏。至今年未奉進止。所謂樂章不定。上及宰
臣。並不能斷。乃詔尚書省及學者。更參議之。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饗。兼用
貞觀顯慶二禮。禮司益無憑准。 

天授二年。春官郎中韋叔夏。奏明堂大饗議曰。謹按禮。明堂大享。惟祀五方五
帝。故月令季秋令雲。是月也。大饗帝。則曲禮所雲大饗不問卜。鄭玄注雲。謂
遍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又按祭法雲。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雲。祭
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故孝經雲。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據此諸文。明堂
正禮。惟祀五帝。配以祖宗。及五帝五官五神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
下。追遠情深。崇禮志切。故於明堂饗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帝先後
配享。此乃補前王之闕典。宏嚴配之虔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於明堂之下。
廣祭眾神。蓋義出權時。非不刊之禮也。謹按禮經。其內官中官五嶽四瀆諸神。
並合從祀於二至。明堂總奠。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天。雜以小神同薦。於尊嚴
之道。理有不安。望請每歲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後。其五嶽以下。請依
禮於冬夏二至。從祀方丘圜丘。庶不煩瀆。從之。 

聖歷元年閏臘月十九日制。每月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閭仁諝。班思簡等
奏議。臣等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惟禮記玉藻雲。天子聽朔於南
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治於邦國都鄙。幹寶注雲。周正建子之月。
告朔之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
京官九品已上。諸州朝集使等。鹹列於庭。此則聽朔之事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
文矣。而鄭玄注雲。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雲。凡聽朔必以
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行用。
按月令雲。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者。謂之宣佈時令。告示下民。其令詞雲。其帝
其神耳。所以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
謂天子每月朔日。以祖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
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玄注論語雲。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
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
鄭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告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民。
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
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近代無明堂。故無告
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宗
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祭。何為告朔獨闕其文。若以為有明堂即
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詳求今古。
博考載籍。既無具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天
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之義也。奉禮郎張齊
賢議曰。禮官狀雲。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穀梁傳曰。閏月天
子不告朔。是知他月則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傳。以魯侯不告朔。為棄時政也。
則諸侯閏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太史職。頒告朔於邦國之文。禮記玉藻。天子聽
朔于南門之外。皆有閏月王居門之事。是天子亦以閏月告朔矣。非天子不告而諸
侯告也。穀梁子去聖尚近。雖閏月告朔之義。與左氏不同。然皆以天子諸侯每月
當行告朔之事。兩禮之設。其文甚著。不可謂經史無正文也。又禮官狀雲。周禮
天官太宰職雲。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法于象魏。使萬民觀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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挾日而斂之。即是謂禮記玉藻之聽朔。因此遂謂王者惟以歲首元日一告朔。此說
非也。何者。太宰所雲布治於邦國都鄙者。布其所掌之大典也。故地官司徒職。
則布教典。春官宗伯職。則布禮典。夏官司馬職。則布政典。秋官司寇職。則布
刑典。惟冬官司空職亡。以五官之職言之。則其職亦當布事典也。此乃六官各以
正月之吉。宣佈其職之典。非告朔也。幹寶之注經。所雲正月之吉者。即是正月
之朔日也。故解雲吉是朔日也。今雲告朔日者。是傳寫之誤。不可據以為說也。
又禮官狀雲。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故曰左氏傳雲。既視朔。遂登觀臺。今王
者行之。非所聞也。又雲。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
使奉而行之謂。此大謬也。何者。左氏所言視朔者。猶玉藻之聽朔也。今禮官據
左氏有魯侯行視朔之禮。即謂諸侯每月當告朔。玉藻亦有天子行聽朔之禮。又有
閏月王居門之事。若謂天子惟歲首一告朔。何其一取而一捨也。又孝經雲。昔者
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又雲。明王以孝治天下。豈有王者設教。使諸侯尊祖告
朔。而天子不告也。非所謂以明事神。訓人事君之義。又禮官狀雲。鄭所謂告其
時帝者。即大皞等五人帝。此又非也。何者。鄭注惟言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
王武王。不指言天帝人帝。但天帝人帝並配。五方時帝之言。包天人矣。既以文
王武王作配。則是並告天帝人帝。諸侯受朔於天子。故但于祖廟告。而受行之。
天子受朔于上天。治宜於明堂。告其時之天帝人帝。而配以祖考也。故玉藻疏載
賀瑒義。亦以時帝為之靈威仰等五天帝。且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今若
但告人帝。則聖人之道未備。非所謂能享也。又禮官狀雲。天子每月朔旦告祭。
然後頒之。則諸侯安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足明太宰以歲首宣佈一歲之令。太
史從而頒之。令既頒矣。政既行矣。而王猶月月告朔。復欲何所宣佈者。春官太
史職雲。頒告朔於邦國。是總頒一歲之朔于天下諸侯。故諸侯受而藏之。告而行
之。而王猶月月告朔者。頒之於官府都鄙也。此謂畿內。彼謂畿外。事不相關也。
又禮官狀雲。漢魏至今。莫之用者。秦人滅學。經典不存。漢祖馬上得之。未能
備禮。自魏以下。喪亂宏多。豈可以漢魏廢禮。欲使朝廷法之也。又禮官狀雲。
禮論等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禮論。王? 範甯等議。有明堂每
月告朔之禮者。崔靈恩三禮義宗廟祭服義。亦載天子視朔之服。不可言無正文也。
又貞觀顯慶禮及祠令。非徒無天子每月告朔之文。亦無天子歲首告朔之事。今禮
官何以言天子歲首一告朔乎。借矛擊盾。昭然易了。每月告朔。在禮不疑。尊祖
配天。於義為得。若乃創制垂統。損益舊章。或欲每月聽政。或欲孟月視朔。此
則斷在宸極。事關執政。固非群議所得參詳。鳳閣侍郎王方慶又奏議曰。謹按明
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蓋非所以明天氣。統萬物。動法於兩儀。德被于四海者也。
夏曰總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
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
而以明堂太廟為主。漢代達學通儒。鹹以明堂太廟為一。漢左中郎將蔡邕立義。
亦以為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
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圜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
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總校授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
於明堂。諸侯以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廟。月取一政而行
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生。災害不作矣。故仲尼美而稱之
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
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
告朔之事者。臣謹按春秋文公六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曰。閏附月之餘日。
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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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
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
雲。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雲。閏月則闔門左扉。立
於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
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治於邦國都鄙。幹寶注雲。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
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元日。通天宮受朝。頒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
以上。諸州朝集使等。鹹列於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禮論
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
按玉藻雲。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玄注雲。朝日。春分之
時也。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
反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首元
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總授十二月之政。藏於祖
廟之禮耳。而月取一政。頒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即如禮官所言。遂闕
其事。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即是每月告朔之
事。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
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惟歲首一入耳。
與先儒既異。在臣亦不敢同。鄭玄雲。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為告其朔之時。則
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拒。冬則協光紀。季月
則含樞紐。並以始祖配之焉。以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魯自
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其羊存。猶可識禮。羊亡其
禮遂廢。故雲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
遂闕。漢武帝封禪。始建明堂於泰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
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為禘祫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
室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傳
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
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乎晉末。
戎馬在郊。禮樂衣冠。埽地總盡。暨於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蓋
寡。彜典殘缺。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既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
承天纂集舊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
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無
異文。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
由緒。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
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於事亦煩。孟月視朔。
恐不可廢。上又令春官廣集眾儒。取方慶所奏。議定得失。當時大儒成均博士吳
陽吾。太學博士郭山惲奏曰。臣等謹按周禮。禮記。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
天子頒告朔於諸侯。秦政焚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今若循古頒朔。每月依行。
禮貴隨時。事須沿革。望依方慶議。用四時孟月朔日。及季夏。於明堂修復告朔
之禮。以頒天下。其帝及神。請依方慶用鄭玄議。告五帝於明堂上。則嚴配之道。
通於神明。至孝之德。光被四海。從之。 

神龍元年九月五日。親祠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帝配。永泰三年
正月。禮儀使杜鴻漸等奏。孟春祈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神堯大聖
大光孝皇帝配。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請乙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配。季秋大享
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配享。臣與禮官學官。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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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文。講求正義。事皆明白。理無可疑。去年又與薛頎歸崇敬同見延英。備承
聖旨。祖宗配祭。宜以殷周為法。昊天時祀。一遵皇唐之禮。德音詳定。久未施
行。制曰。可。元和元年八月。太常禮院奏曰。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謹
按孝經雲。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謹按經雲。今太廟附享禮畢。大享之日。
准禮合奉皇考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配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十五年五月。太常禮院奏。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謹按禮文。皇考配神作
主。今年季秋。准禮合奉憲宗聖文章武皇帝配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廟制度 

커뗂풪쓪쇹퓂쇹죕ꆣ솢쯄轒낲춨셸텙ꆣ苤램ꆣ펭탻몆릫ꆣ�췵ꆣ뺰믊뗛ꆣ
풪믊뗛짱훷ꆣ땹첫轒ꆣ쪼쿭쯄쫒ꆣ�퍞뻅쓪ꆣ쏼폐쮾풔흨轒훆뛈ꆣ홇흨듳럲훬
ퟓ짝흨풻ꆣ뎼뗈횔내鵨�쿠풪돉ꆣퟠ솢컥轒ꆣ화뫮춬컥ꆣ蒢ퟓ흨웟ퟦꆣ냮
뻽붵뛾ꆣ쮾�풪돉횮�ꆣ췵ퟓ펺鍐蟸躟횮늨ꆣ럖襔腋ꆣ룷쿠躟ퟦꆣ쯬쇮驶
듺ꆣ뛠짙薢닮ꆣ苷띑쏻캻늻춬ꆣ뙙틠꺐钵ꆣ틗ꆣ놰룟틔ꆣ��캻틓ꆣ�
럇ퟰ뻽놰ퟴꆣ짽붵齯ꆣ쯹�뙙헟ꆣ셸퓚욝뫵ꆣ죴쪹쳬ퟓ화뫮ꆣ뻣솢컥轒ꆣ뇣쫇
�뿉틔춬�ꆣ뎼뿉틔鹅훷ꆣ쏻웷齯ힼꆣ맚싄춬驷ꆣ뙙틠꺐钵ꆣ셸貢낲푏ꆣ듷펛폖
폐틔뛠黩�헟ꆣ쳬ퟓ웟轒ꆣ화뫮컥轒죴쳬ퟓ컥轒ꆣ쁵앣ퟓ쓐쿠�ꆣ틔뛠黩�ꆣ뫎
쯹뇭뫵ꆣ폞틔黩화뫮솢룟ퟦ틑쿂ꆣ腋첫ퟦ컥轒ꆣ튻蟸횮�튲ꆣ쳬ퟓ솢룟ퟦ틑짏ꆣ
腋첫ퟦ웟轒ꆣ쯄몣횮ퟰ튲ꆣ붵骢틔菉ꆣ뙙횮헽퇉ꆣ럼캩쉽ퟦ퓚쳬ꆣ즽쇪폐죕ꆣ땹
ퟦ蟀엤듳쫂퓚쮹ꆣ틋틀웟轒ꆣ폃돧듳뙙ꆣ쫼잰틀镸쯎ꆣ냸郜죋쟩ꆣ훐闸쫌색컄
놾흨풻ꆣퟔ셸맔텙ꆣ豗鳧쟘춥ꆣ뛸ퟚ轒훆뛈ꆣ뗤헂즢틝ꆣ솕쯹苷뛸뢂욫핦ꆣ裌
쯹튊뛸웰꺐뛋ꆣퟔ컴웹뷱ꆣ뛠驶쓪듺ꆣ핚웤듳싔ꆣ菉볒뛸틑ꆣퟦ탾헟ꆣ葴쯄
轒횮훆ꆣ쫶췵썃헟ꆣ葴틽웟轒횮컄ꆣ��믬뛸쒪뇦ꆣ쫇럇벊뛸늻뚨ꆣ뇝쿂한틋뚨
튻듺횮뫪튎ꆣ黩졦쫀횮辤葴ꆣ뎼뗈럮쫶횼ꆣ펑햓�벮ꆣ뱯웟轒헟貍뛠ꆣ띑쯄轒
헟쥷맑ꆣ킣웤뗃쪧ꆣ헑좻뿉튊ꆣ뒺쟯띙솺苷ꆣ벰뙙펛췵훆변램뙙웷ꆣ뿗ퟓ볒핚ꆣ
腋쳬ퟓ웟轒ꆣ화뫮컥轒ꆣ듳럲죽轒ꆣ쪿튻轒ꆣ짐闸ڃ폐튻뗂풻ꆣ웟쫀횮轒ꆣ뿉
틔퍞뗂ꆣ훁�쟤ꆣ뿗낲蟸ꆣ蒢ꆣ냠뇫뢸ퟓꆣ뿗ꆣ폝쾲ꆣ軖貚횮춽ꆣ짌�뷱
맅ꆣڃ틔黩좻ꆣ맊웤컄풻ꆣ쳬ퟓ죽헑죽쓂ꆣ앣첫ퟦ횮轒뛸웟ꆣ쫇틔镸쯎تحج솺ꆣ뷔
틀쮹셸ꆣ솢퍈轒쇹ꆣ�럇폐蟸횮쎯뗤ꆣ늻뾯횮택쇒뫵ꆣ죴쪹�좺붛횮쏷컄ꆣ迄샛
듺횮틉흨ꆣ놳ퟓ펺횮멖햓ꆣퟰ뾵돉횮앦豗ꆣ葴쳬ퟓ횮뙙ꆣ쿂뇆죋뎼ꆣ화뫮횮훆ꆣ
짏�폚췵헟ꆣ럇쯹홞ퟰ놰폐탲ꆣ쏻럖늻춬헟튲ꆣ뎼뗈薢흨ꆣ했틀镸쯎맊쫂ꆣ솢퍈
轒쇹ꆣ웤ퟦퟚ횮훆ꆣ쪽ퟱ앦뗤ꆣ훆迄횮ꆣ쫇퓶탞웟轒ꆣ쪼돧땹뫪�뢮뻽ꆣ벰룟
ퟦ짱훷ꆣ腋앦쯄쫒黩쇹쫒퇉ꆣ돵흨폻솢웟轒ꆣ틔鯶커헑췵黩쪼ퟦꆣ첫ퟓퟳ쫼ퟓ
횾貎ꆣ틔黩커헑�ퟦꆣ럇췵顉쯹틲ꆣ늻뿉黩쪼ퟦꆣ뺹迄횮ꆣ 

�퍞뛾쪮죽쓪냋퓂뛾쪮죽죕ꆣ뙙늿짐闸푓뺴ퟚퟠꆣퟚퟦ뫪�뢮뻽轒ꆣ醪뗾骧ꆣ횔
내앦荸ꆣ鵨�쿠풪돉틔黩骧훷꾎싱ꆣ떫졦蟸ퟚ쿭ꆣ폐쯹迄臭ꆣ튻떩꾎님ꆣ쫂늻
퓊郜ꆣ镸늩쪿랶탻ꆣ틢폻葥솢轒폮ꆣ럮헷컷뗈훷ꆣ낲훃웤훐ꆣ랽횮꾎싱ꆣ蕦쟩
샭ꆣ좻쫂齯뗤맊ꆣ틠캴ퟣ틀ꆣ폖흨헟믲퇔骧훷님쳬뢮ꆣ내쳬뢮쿩죰쯹님ꆣ놾럇
쮹틢ꆣ뷱ힼ솿좥횮췢ꆣꩱ폐覯覍ꆣ웭뙜쯹벰ꆣ론홞뫏틋ꆣ뷱镲轒훆ꆣ앣맅늻춬ꆣ
릲쳃葥쫒ꆣ컷랽黩쫗ꆣ죴퓚컷詁횮훐ꆣ죔첎ퟰ캻ꆣ웭뙜葴변ꆣ캴뵞땯쿭ꆣ랽화앦
荸ꆣ쟩貍뿉낲ꆣ뫪�뢮뻽ꆣ轒�퍈骢ꆣ풔鏾앦헂ꆣ뙙뫏뗾骧ꆣ뎼뗈薢흨ꆣ�럮짱
훷詁쫒ꆣ놾쟩멖뺴ꆣ퓚샭黩퓊ꆣ迄횮ꆣ웤쓪냋퓂뛾쪮냋죕ꆣ첫ퟚ컄믊뗛땹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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轒ꆣ�탻믊뗛짱훷詁쫒ꆣ돵ꆣ폐쮾했틀뗤뙙ꆣ짏폻쇴짱훷菈貋ꆣ떩쾦짪죧퓚
횮뺴ꆣ폐푴춣轒ꆣ펢蟸릫샮蓞뗈뾹뇭만했풻ꆣ론틔ퟦ릦ퟚ뗂ꆣ뵋횮쏷뗤ꆣ커
쓂컄헑ꆣ蟀엤횮뫩펖ꆣ郛뺴횮훁ꆣ싊평욝뗀ꆣ뙙폐릝컄ꆣ쫂붛쇐쉽ꆣ릶�쮹셸ꆣ
蟸볒�遵ꆣ魲폢퓂횮췢ꆣ짬듳떄ꆣ쿂맜뗇루ꆣ끬閳퇅ꆣ붼쳬엤뗛ꆣ맢졁蓬쇒ꆣ
죧춣땹뙙ꆣ화쏀ڃ鞉ꆣ럼좡램잰췵ꆣ뒹펖틭ퟓꆣ쓋푓퇉ꆣ 

짱لمح풪쓪컥퓂ꆣ陼뚼蒓훆첫轒ꆣ첫뎣늩쪿辈تحج�붨흨풻ꆣ컴�쟤ퟓꆣ폐쳬쿂헟
쫂웟쫀ꆣ폐튻蟸헟쫂컥쫀ꆣ葴쳬ퟓ웟轒ꆣ맅뷱�뙙ꆣ맊짌闸띑웟쫀횮轒ꆣ뿉틔퍞
뗂ꆣ변램띑췵솢웟轒ꆣ튻覯튻覍ꆣ췵훆풻ꆣ쳬ퟓ웟轒죽헑죽쓂앣첫ퟦ횮轒뛸웟ꆣ
쒪늻ퟰ쪼럢횮뻽ꆣ홞횮첫ퟦꆣ첫ퟦ횮轒ꆣ냙쫀늻�ꆣ떄변횮뙙ꆣ骧轒횮훷ꆣ
첫ퟦꆣ캴骧轒횮훷ꆣ뷔镎뫏쪳첫ퟦ횮轒ꆣ첫ퟦ陼쿲ꆣ헑쓏쿲ꆣ쓂놱쿲ꆣ첫ퟦ헟ꆣ
짌횮풪췵ꆣ훜횮튲ꆣ쫇첫ퟦ횮췢ꆣ룼齯쪼ퟦꆣ짌ퟔ풪췵틑ꆣ쪮폐쯄듺ꆣ훁
鲫뛸폐쳬쿂ꆣ훜ퟔ틑ꆣ쪮폐웟듺ꆣ훁커췵뛸폐쳬쿂웤쫀钵볈�ꆣ�轒퍈
轒ꆣ뷔돶첫ퟦ횮ꆣ맊뗃뫏쪳폐탲ꆣퟰ놰늻닮ꆣ웤鵨룟쫜쏼ꆣ齯쪼럢ퟦꆣ벴틔
룟믊뗛黩첫ퟦꆣ첫짏믊룟뗛횮뢸ꆣ솢轒쿭ꆣ늻퓚헑쓂뫏쪳횮쇐ꆣ黩ퟰ첫ퟦ맊
튲ꆣ캺커蒓顉ꆣ컄뗛쫜쏼ꆣ틠벴틔커뗛黩첫ퟦꆣ웤룟ퟦ첫믊첎쪿뻽뗈ꆣ腋黩賙ퟰꆣ
늻퓚헑쓂뫏쪳횮쇐ꆣ镸탻蒓顉ꆣ커뗛쫜쏼ꆣ틠벴틔탻뗛黩첫ퟦꆣ웤헷컷풥헂鵽뒨
뺩헗뢮뻽뗈ꆣ틠틔賙ퟰꆣ늻퓚헑쓂뫏쪳횮쇐ꆣ驶욝틑붵ꆣ훁폐쯥ꆣퟚ轒횮훆ꆣ
쮹샭늻틗ꆣ맊폮컄쫏틔컄믊뗛黩첫ퟦꆣ쯥쫏틔커풪믊뗛黩첫ퟦꆣ蟸볒핑쫜쳬쏼ꆣ
샛쉽훘맢ꆣ뺰믊뗛쪼럢쳆릫ꆣ貍黩첫ퟦꆣ훐쫀钵볈뷼ꆣ쇐퓚죽헑죽쓂횮菈ꆣ맊
믊볒첫轒ꆣ캩폐쇹쫒ꆣ웤뫪�뢮뻽ꆣ탻맢뛾뗛ꆣퟰ첫ퟦꆣ퍈녍葴�ꆣ늻퓚헑쓂
뫏쪳횮钵ꆣ뷱믊顏퓙퓬ꆣ킢쮼럋貎ꆣ럮뛾퓂뛾쪮뻅죕ꆣ웟쫒틑쿂ꆣ틀앦첖ퟰ돧ꆣ
폖럮죽퓂튻죕ꆣ볈솢웟轒ꆣퟰ돧쪼ퟦꆣ쯙쇮풔뚨헟ꆣ럼貤뙙붛ꆣ쪼ퟦ벴쫇첫
ퟦꆣ첫ퟦ횮췢ꆣ룼齯쪼ퟦꆣ훜轒첫ퟦ횮췢ꆣ틔훜컄췵黩쪼ퟦꆣ늻뫏뙙붛ꆣ믲폖틽
냗뮢춨셸ꆣ黩쪼ퟦꆣ컄췵黩첫ퟦꆣ커췵黩첫ퟚꆣ벰탾힢ꆣ풊펺탲ꆣ
첫ퟦ홞컄췵ꆣ틔黩핦헟ꆣ웤셸늻좻ꆣ뫎헟ꆣ뇋틔췵헟ퟦ폐릦뛸ퟚ폐뗂ꆣ훜죋ퟦ컄
췵뛸ퟚ커췵ꆣ맊홞컄췵黩첫ퟦ뛺ꆣ럇떄변좺훷뫏쪳횮첫ퟦꆣ뷱횮흨헟ꆣ믲폐폻솢
鯶커헑췵黩쪼ퟦ헟ꆣ쫢黩늻뿉ꆣ뫎헟ꆣ컴퓚짌훜ꆣ웵쪼럢ꆣ鲫커쫜쏼ꆣ鲫커횮
앤ꆣ평ꆣ맊틔黩첫ퟦꆣ벴믊볒횮뺰믊뗛쫇튲ꆣ鯶커헑췵蓬顉캴轖ꆣ
훷쪧蟸ꆣ췁폮늻苷ꆣ뺰믊쪼럢ꆣ貍믹쏷뗂ꆣ뷱쓋짡럢쳆횮쪢쇒ꆣ돧컷鯶횮�颋ꆣ
뾼횮잰맅ꆣ貍맔뗤뙙ꆣ캺쫏늻틔닜薢黩첫ퟦꆣ镸쫏늻틔틳췵蕮黩첫ퟦꆣ쯎쫏늻틔
돾풪췵黩첫ퟦꆣتحج솺늻틔쪒뫎黩첫ퟦꆣ쯥늻틔뫺릫韮헰黩첫ퟦꆣ葴믊볒낲뿉틔
鯶커헑췵黩첫ퟦ뫵ꆣ鵨횮陼뺩ꆣ듳흨붼ꆣ뛠틔훜붼ꆣ鵨꺔붼裲ꆣ훆쿂릫쟤ꆣ
흨헟荌춬ꆣ뗛틠좻횮ꆣ캩뛅쇖헽흨ꆣꪚ틔黩훜볒횮앤ꆣ평ꆣ鵨顉쳘웰ꆣ릦
늻뺉裲ꆣퟦퟚ맊쫂ꆣ쯹틋틲톭ꆣ뺹迄쇖흨ꆣ폖苷띑폻횪쳬짏쫂蚖죋ꆣ틔웤뷼횮ꆣ
커뗂�퍞횮镲ꆣ훷쉽뎼�ꆣ웤좥鯶커헑췵ꆣ쥷틠뷼뷱틓ꆣ꺔镲늻솢헟ꆣ뇘늻뿉
솢맊튲ꆣ뷱볈쓪듺貃�ꆣ쓋迍솢횮ꆣ쫇럇죽ퟦ죽ퟚ횮틢ꆣ貍뿖뺰믊쪧슚뛸헰얭ꆣ
커헑첓캻뛸늻듰ꆣ럇짧횮뢣튲ꆣퟚ轒쫂훘ꆣ뙅떄뙙돧ꆣ쿈췵틔횮퍞뗂ꆣ믲헟늻
횪웤핦ꆣ볈맠뛸췹ꆣ뿗ퟓ늻폻퍞횮ꆣ뷱뎯쏼캩퍈ꆣ틋醪짷뙙ꆣ변짱죧퓚ꆣ샭늻뿉
핟ꆣ했ힼ볓첫轒黩웟쫒ꆣ쿭탻믊뗛틔苤웟쫀ꆣ웤쪼ퟦ늻뫏葥폐ퟰ돧ꆣ첫뎣늩쪿蒢
돐酣ꆣ틼횪헂폖흨풻ꆣ횔내췵훆ꆣ쳬ퟓ웟轒ꆣ죽헑죽쓂앣첫ퟦ뛸웟ꆣ듋�벮횮쏷
컄ꆣ맅뷱횮춨훆ꆣ믊쳆민뾼잰릠ꆣ풔닉쇐뇙ꆣ돧붨ퟚꆣ쪽ퟱ쮹뗤ꆣ떫틔蟸횮
훷ꆣ쫜쏼횮뻽ꆣ췵�폐鱜짮ꆣ첫ퟦ폐�뷼ꆣ컴鲫커쫜쏼ꆣ틲ꆣ첫ퟦ듺�ꆣ
돶헑쓂횮짏ꆣ맊웟轒뿉좫ꆣ죴쿄쁞쳆폝ꆣ릦럇평ꆣ鵨돽쟘ꆣ솦늻틲裲ꆣ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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캺镸붛蟸ꆣ훜쯥鏜腹ꆣ뷔蓗돧뷼듺ꆣퟦ顉럇�ꆣ쫜쏼쪼럢횮훷ꆣ늻헑쓂횮퍈ꆣ
맊험솢ퟚ땰ꆣ몱슄좫훆ꆣ럲첫ퟦ틔릦붨ꆣ헑쓂틔퍈돧ꆣ폐릦냙쫀뛸늻�ꆣ퍈녍웟
졾뛸꺔骧ꆣ믲틔첫ퟦ쫀鱜ꆣ轒钵럇苤ꆣ룼헑쓂횮짏ꆣ�솢뫏�횮뻽ꆣ쟺迄웟轒
횮컄ꆣ짮맔뗾骧횮훆ꆣ믊볒잧شحم蚢떩ꆣ냙졾훘맢ꆣ뺰믊뗛鹆뗂믹쳆ꆣ쫀钵ꩱ뷼ꆣ
첖돧폚첫ퟦꆣ퍈짐쇐폚헑쓂ꆣ쟒앒쇹쫒횮캻ꆣ캴짪웟듺횮ퟰꆣ쫇횪첫轒꺔쇹ꆣ
캴뫏폐웟ꆣ맊쿈뎯캩폐탻맢뺰풪짱裲컄커쇹듺퍈轒ꆣ듳뗛뗇ꆣ짱훷짽땹轒쫒ꆣ
틔탻믊뗛쫀钵꺔鵍ꆣힼ뙙迍�ꆣ뷱횹폐맢믊뗛틑쿂쇹듺퍈轒ꆣ럇쫇쳬ퟓ횮轒ꆣ钵
늻꺔폐웟ꆣ놾평첫ퟦ폐�뷼횮꺐ꆣ맊돵붨폐뛠짙횮쫢ꆣ뺴캩죽앒뎯ꆣ듺뛠죥퇅ꆣ
짱땰쫂훘ꆣ뙙�첓듦ꆣ튎쒣뿉퇘ꆣ샭힃룯ꆣ탻믊볈럇쪼ퟦꆣ폖轒齯ퟦퟚ횮첖ꆣ
퍈녍볈�ꆣ웤轒늻뫏훘솢ꆣ죴뙙뵋�췹ꆣ붨흨迍돧ꆣ貍�췵훆횮컄ꆣ늻뫏쿈뎯횮
횼ꆣ했틀�퍞횮맊쫂ꆣ齯룄죽쉽횮뫪튎ꆣ맢돧쇹쫒ꆣ齯첝맅셸ꆣ웤镲폐훆ꆣ쇮퓗
뎼룼볓풔뚨ꆣ뙙늿짐闸힣驊쏷뗈ퟠꆣ퇔늩쪿죽냙죋ꆣퟔ럖菉흨ꆣ辈تحج�틔쪼춬첫
ퟦꆣ늻뫏룼ퟦ헑췵ꆣ蒢돐酣틔췵훆죽헑죽쓂ꆣ틠늻뫏훘돧탻뗛ꆣ뎼뗈짌솿ꆣ했틀
辈تحج�ꆣ틔뺰믊뗛黩첫ퟦꆣ틀蒢돐酣ퟰ돧쇹쫒ꆣ迄횮ꆣ웤쓪냋퓂ꆣ돧땹맢믊뗛ꆣ
첫ퟦ뺰믊뗛ꆣ쫀ퟦ풪믊뗛ꆣ룟ퟦ짱裲믊뗛ꆣ첫ퟚ컄커쉽믊뗛ꆣ믊뾼룟ퟚ쳬믊듳뗛ꆣ
믊탖셸ퟚ킢뺴믊뗛폚陼뚼횮첫轒ꆣ퍈탐쿭ꭉ횮뙙ꆣ颷헂腋폃�퍞앦푾ꆣ 

풪쯄쓪웟퓂쪮냋죕ꆣ첫뎣쟤쭋ꆣ벰뙙맙첫뎣늩쪿�릝ꆣ챋ꭉ뗈ꆣ짏웟轒헑
쓂흨풻ꆣ뙙쳬ퟓ죽헑죽쓂ꆣ앣첫ퟦ黩웟ꆣ헑쓂뗾骧ꆣ뛸첫ퟦ뎣듦ꆣ쉽죋횮듳뗤튲ꆣ
죴뙙쏻늻헽ꆣ葴뗬ꭉ齯탲틓ꆣ횔내훐ퟚ킢뫍믊뗛ꆣ퓚轒웟쫒틑鵍ꆣ뷱ퟚ듳쉽헦
믊뗛ꆣ쫇훐ퟚ횮뗜ꆣ틔쇹퓂짽ꆣ뢦벰훙뚬ꆣ뙙꺔�땹ꆣ떫탖뗜죫轒ꆣ맅葴폐퇉ꆣ
��횮뙙ꆣ헑쓂헽ꆣ횔내뙙햓ꆣ첫뎣�톭흨ꆣ탖뗜늻쿠黩튲ꆣ맊틳횮념룽ꆣ
늻탲볗ꆣ뛸짏쁞쿈뻽ꆣ鵨횮맢커ꆣ늻쯃폚킢돉ꆣ뛸짏돐풪뗛ꆣ폖풻ꆣ镸
믝뗛齯ꆣ金뗛돐뵹ꆣ金뗛ퟔ쁞폚쫀ퟦꆣ뛸늻쁞폚믝뗛ꆣ웤镸믝뗛꺔춬볗ꆣ킢
돉葥돶黩轒ꆣ폖풻ꆣ죴탖뗜쿠듺ꆣ葴릲쫇튻쫀ꆣ헑쓂캻춬ꆣ늻뿉볦骧뛾轒ꆣ듋쥷
뙙횮뎣샽튲ꆣ�쟤ퟓ풻ꆣ폐쳬쿂헟쫂웟쫀ꆣ홞迄뙛틑짏튲ꆣퟰ헟뵹轖ꆣ맊뛷벰�
ퟦꆣ죴엔죝탖뗜ꆣ짏骧ퟦ뾼ꆣ듋葴쳬ퟓ폐늻뗃좫웟쫀횮셸튲ꆣ킢뫍믊뗛ꆣ폐
훐앤횮릦ꆣ뛸齯쯃ꆣ했춬틳횮볗ꆣ鵨횮돉뗛ꆣ돶黩葥轒ꆣ镲변늻첝ꆣ듳떄횮
뎽ꆣ뫏쪳첫ퟦꆣ럮ퟚ짱훷짽땹첫轒ꆣ짏쁞룟ퟚꆣ葴헑쓂폀�ꆣꭉ떐탲ꆣ듋졦
듺횮뗤ꆣ룒늻퇔ꆣ迄횮ꆣ돵ꆣ쇮틔荸삤轒黩훐ퟚ轒ꆣ훁냋퓂뻅죕ꆣ탻첫轒
컷짙뢮녏�랻ꆣ葥퓬훐ퟚ轒ꆣ죫첫轒쫰ꆣ풪쯄쓪쪮튻퓂쪮컥죕ꆣ훐ퟚ짱훷
쯄轒ꆣ쪮쇹죕ꆣ땹ퟚ헑돉믊뗛훷폚첫轒ꆣ 

쪮튻쓪쯄퓂ꆣ蟸ퟓ변뻆탬裔짏뇭풻ꆣ뎼횔내뙙민쏼ꆣ폝쿄컥轒ꆣ틳쇹轒ꆣ훜웟
轒ꆣ화뫮컥轒ꆣ뛸폃쳬ퟓ횮뙙ꆣ腋쭋讐黩웟轒ꆣ맊횪컥뗛쫢镲ꆣ늻쿠퇘颷ꆣ
죽췵꺐쫀ꆣ늻쿠퉵뙙ꆣ럼틔훐ퟚ킢뫍믊뗛ꆣ쫜쏼훐앤ꆣ뮯쏱틔뗂ꆣ葥轒쭝쿭ꆣ
뛸쉽탄캴낲ꆣ貢룯잰튎ꆣ틆죫첫轒ꆣ뎼薢풔ퟔ맅轒훆ꆣ쿄틳훜鵨ꆣ룷ퟔ솢轒ꆣ늻
춬튻첎ꆣ鵨맢커틔훐앤돧莀ꆣ맊웟쫒릲쳃ꆣ뛸驶듺ퟰ탐ꆣ틔黩헛훔ꆣ뷱첫轒웟쫒ꆣ
뷔폐짱훷ꆣ킢뫍믊뗛볈죫轒ꆣ쿈폐詁쫒튊뿕ꆣ췻럮틆쿲듋쫒菈ꆣ볈춬첫轒ꆣ냋
쫒변쿭쫇춬ꆣ퓚쟩샭ꆣ貍黩퓊郜ꆣ컥퓂튻죕ꆣ�훐ퟚ짱훷땹첫轒ꆣ웤쓪웟퓂
뛾죕ꆣ푴풻ꆣ슄췵헟돋镲틔푏뷌ꆣ틲쫂틔훆뙙ꆣ퇘룯틔迄틋黩놾ꆣ좡鋎틔�闾
黩쿈ꆣ맊鍰틦횮뗀폐쫢ꆣ�컄횮폃쮹꺐ꆣ쟒럲훁뗂횮홞킢ꆣ쯹틔춨짱쏷ꆣ듳쫂
횮홞ꆣ쯹틔폚ퟚ轒ꆣ蝌퍛맅뗤ꆣ풃轒훆ꆣ�葴틳훜쫂꺐ꆣ뷼葴鵨镸뗀쫢ꆣ
뙙컄횮늻춬ꆣ만蟀뺴횮齯뛾ꆣ魲뛷틔슡骢뛸쫨ꆣ轒틔�骧뛸轕ꆣ쪽햰맅펖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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뙙葴늻�ꆣ뛸폀퇔킢쮼ꆣ쟩쯹캴ퟣꆣ웤쫒틋쇐黩헽쫒ꆣ貢쪹퍈뛸늻녍ꆣ�뛸늻
ꆣ轒틔쎲듦ꆣퟚ평ퟰ솢ꆣ�쯄镲쪽쭝ꆣ늻骧훷ꆣ냙듺쏒�ꆣ럋캩쪼轒ꆣ
쯹홞힃틔뫏뙙ꆣ蓓뛸뗃훐ꆣ蟀엤횮뗤뿋돧ꆣ썃펺횮쏀욝퓚ꆣ첫轒틋훃뻅쫒ꆣ쇮쯹
쮾鏱죕蚢룦틆퓬ꆣ 

闾닽컥쓪웟퓂ꆣ훐闸쿂ퟠꆣ쏏훝쮮뽨커샎ꆣ쫇첫ퟚ쟜췵쫀돤록붨뗂횮뗘ꆣ
돇陼럥ꆣ폐룟ퟦ첫ퟚ쿱ꆣ퓚튻쳃횮菈ꆣ럼틔즽뫓죧앦ꆣ돇覾ꩱ듦ꆣ췾뷔캷
�앟ꆣ틉��엦ꆣ한틋냙듺蟀럮ꆣ졦냮쯹햰ꆣ컷鵨맊쫂ꆣퟦퟚ쯹蝌탐탒ꆣ
뷔쇮뾤蟸솢轒ꆣ뷱뺉뚨퍘쯂샭뫏骧닰ꆣ췻좡쯂훐듳뗮닄쒾ꆣ陼럥룄퓬튻뗮ꆣ쯄
쏦볦훃풫覦ꆣ럼췻첖黩헑커轒ꆣ틔헑쉽ퟦ쫜릦횮쪢ꆣ앤릦죕ꆣ췻쇮닮陼뚼럖쮾색
훐튻죋쭝룦ꆣ훁꺅릦죕ꆣ葥닮쪹햹뺴ꆣ훆뿉ꆣ췵헟듳蓬ꆣ놻싊췁ꆣퟚ짧횮뗤ꆣ
뺴뛸늻쮽ꆣ뾤蟸솢轒ꆣ럇맅튲ꆣ 

쇹쓪컥퓂ꆣ뙙荸쪹ퟠꆣ커ퟚ헑썃믊뗛땹轒ꆣ臣뫏좥앦轒뗈쫂ꆣ럼틔ퟔ뺴ퟚ컄ퟚ
커ퟚꆣ탖뗜쿠벰ꆣ틑驶죽뎯ꆣ헑쓂횮캻ꆣ앣돐잰늻춬ꆣ쯹뿉틉헟ꆣ웤쫂폐쯄ꆣ튻
헟ꆣ탖뗜헑쓂춬캻ꆣ늻쿠黩ꆣ뛾헟ꆣ틑횮훷ꆣ迍죫앦轒ꆣ죽헟ꆣ轒钵폐쿞ꆣ
齯횮훷ꆣ葴틋돶훃葥轒ꆣ쯄헟ꆣ탖뗜볈늻쿠黩ꆣ헑黩뢸뗀ꆣ쓂黩ퟓ뗀ꆣ葴헑
쓂춬냠ꆣ늻뫏꺐캻ꆣ鏾뒺쟯컄릫뛾쓪ꆣ��릫ꆣ뫎택ꆣ�짽튲ꆣ홞컷짏튲ꆣ믝
릫앣읦릫ꆣ꺔춬쓏쏦컷짏ꆣ뮸앣�ꆣ꺔춬놱쏦컷짏ꆣ뿗띦�틠틽쮹셸붛ꆣ
폖�톭ꆣ틳횮념룽ꆣ늻탲볗ꆣ鵨횮맢커ꆣ짏쁞풪뗛ꆣ镸풪뗛몆컄ꆣ뷔폃듋셸
骧횮ꆣ쥷틔헑쓂춬캻ꆣ늻뿉볦骧뛾轒맊튲ꆣ짐闸ꆣ웟쫀횮轒ꆣ뿉틔퍞뗂ꆣ쟒틳
볒탖뗜쿠벰ꆣ폐훁쯄뗛ꆣ늻벰ퟦ뙛ꆣ뫎죝룼퇔웟쫀ꆣ샭齯틉틓ꆣ뛾헟ꆣ뷱틑탖
뗜쿠벰ꆣ춬黩튻듺ꆣ덃잰횮쪧ꆣ葴뫏迍땹듺ퟚ짱훷첫轒ꆣ믲틉틑횮훷ꆣ늻틋
룼죫첫轒헟ꆣ내镸듺풪쏷횮镲ꆣ틑�풥헂鵽뒨틓ꆣ벰몆컄벴캻ꆣ쓋풪뗛횮ퟓꆣ맊
迍풥헂鵽뒨뛾짱훷轒ꆣ폖蟸뎯훐ퟚ틑땹첫轒ꆣ훁풪쯄쓪ꆣ쓋돶훃葥轒ꆣ훁쪮
쓪훃뻅轒ꆣ뛸훐ퟚ훷迍땹첫轒ꆣ葴틑�迍죫ꆣ틠뿉齯틉틓ꆣ죽헟ꆣ轒폐뚨钵ꆣ齯
횮훷ꆣ돶훃葥轒헟ꆣ내캺镸횮돵ꆣ훷뛠춬轒ꆣ쥷좡짏맅쟥轒튻豭ꆣퟰ�짱땯횮
셸ꆣퟔ镸커쯹솢횮轒ꆣ웟훷ꆣ뛸貍쇹쫀ꆣ쥷뺰컄춬轒맊튲ꆣ폖내솢붪讐
컄췵횮轒ꆣ늻펋헑쓂ꆣ틔ퟰ짐릦뗂튲ꆣ镸풪뗛짏쁞커뗛ꆣ뛸葥쿭믝金鲡죽뗛ꆣ镲
�톭뗈화죥ꆣ흨틔黩葥솢轒ꆣ퍈�셸쫨ꆣ뚼틘�꺐ꆣ샭齯쿓튲ꆣ뷱틔컄ퟚ鞉쫀
쁵쇹쓪ꆣ커ퟚ뢦ꂖ迍췁ꆣ틆葥轒ꆣ늻جمحퟚퟦꆣ퓚폐쮾ꆣ럇쯹틋흨ꆣ쯄헟ꆣ쳭
훃轒횮쫒ꆣ내뙙햓镸첫뎣�톭ꆣ轒틔죝훷黩쿞ꆣ齯뻐뎣钵ꆣ맊镸커뗛镲轒폐웟
훷쇹듺ꆣ훁풪뗛쏷뗛ꆣ轒뷔쪮쫒ꆣ벰돉뾵쓂죽뗛ꆣ뷔훁쪮튻쫒ꆣퟔ�맊땹탂ꆣ
듳뗖틔웟쫀黩ힼꆣ뛸늻쿞쫒钵ꆣ럼틔붭ퟳ쏻죥ꆣ춨�뛃詗ꆣ쫂폐쏷鏾ꆣ만뿉쪩탐ꆣ
뷱죴늻탐쫇흨ꆣ룼틔뗾骧黩훆ꆣ葴꺔짏늻벰룟퓸캴녍횮퍈ꆣ쿂폐죌뎼ퟓ뛷셸횮뗀ꆣ
횔苤펑맅뷱ꆣ薢킣붛쪷ꆣ짏했迍듺ퟚ짱훷첫轒ꆣ틔듦룟퓸횮퍈ꆣ쿂틔뺴ퟚ컄커
뛾ퟚꆣ춬黩튻듺ꆣ첫轒陼ꆣ쳭훃菉쫒ꆣ뚨黩뻅듺쪮튻쫒횮훆ꆣ틔좫뎼ퟓ뛷뺴
횮셸ꆣ쫼蕦듳횮틋ꆣ뗃힃뙙횮헽ꆣ헛맅뷱횮벊뮥ꆣ솢좺틉횮뻐횸ꆣ�틲탄轖킢ꆣ
폀ꁔ믊쏷ꆣ헑뗂쫂짱ꆣ齯첝쉽듺ꆣ횼ꆣퟚ轒쫂훘ꆣ貍�薢풔ꆣ틋쇮짐闸쪡
菉쪡ꆣ뙒쪷앟ꆣ쯄욷틑짏맙ꆣ듳샭쟤ꆣ뺩헗틼ꆣ벯흨틔슄ꆣ짐闸ퟳ�퇄뗈ퟠ흨
풻ꆣ럲뙙붛뒹펖ꆣ쒪훘蟀엤ꆣ뇘薢鍰틦횮뗀ꆣ葴뫏뗤뙙횮컄ꆣ魲폐쏷ꆣ쫇�
헛훔ꆣ럼ퟔ뺴ퟚ컄ퟚ커ퟚ죽뎯ꆣ캻뷔틔탖뗜ꆣ뾼잰듺ꆣ샭폐鏾ꆣ뷱횔풔뙙
맙쯹ퟠꆣ腋짏민맅컄ꆣ엔�쪷쫏ꆣ蕦춨힃ꆣ퓊홞뗃틋ꆣ뎼뗈짌솿럼했腋틀뙙맙
쯹흨ꆣ迄횮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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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會要卷十三 

  親饗廟 

太宗二。 貞觀三年正月十日。上有事於太廟。十七年四月十一日。親謁太廟。
謝承乾之過。 

 蘇冕曰。貞觀六年。監察禦史馬周上疏雲。陛下踐阼已來。宗廟之享。未曾親
事。遂使大唐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且貞
觀三年。已親饗廟矣。未知何事。致此不同。 

高宗四。 永徽三年正月十八日。乾封元年四月八日。總章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儀鳳二年正月十四日。中宗一。 神龍元年十一月六日。親饗太廟。相王與左羽
林將軍李多祚參乘。侍禦史王覿上疏諫曰。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
豈宜逼奉至尊。將帝弟以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漢
文帝引趙談驂乘。袁盎伏車之前曰。臣聞天子所以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英豪。今
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之累。亦
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無聞固讓。豈國乏良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於
後。何袁盎之強諫。獨微臣之不及。 

睿宗一。 景雲三年正月一日。 

元宗七。 先天元年十月四日。開元六年十月六日。時有司撰儀注。祔祭之日。
車駕發宮。上謂宰臣曰。祭先齋。所以齊心也。據儀注。祭之日。發大明宮。又
質明行事。縱侵星早發。猶是移辰方到。質明之禮。其可及乎。又朕不宿齋宮。
即安正寢。情所不敢。宜於齋所設齋宮。五日赴行宮宿。六日質明行事。庶合於
禮。宋璟等稱聖情深至。請即施行。詔有司改定儀注。六日。上自齋宮步詣太廟。
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告巡陵也。皇帝乘玉輅。百官乘馬侍從。禮畢。乘馬還宮。
初。儀注自大次施褥至殿前。有敕一切不許。及皇帝之出也。履地而行。禮畢。
祀行神於西門。天寶元年二月十八日。六載正月十七日。十載正月九日至十日。
赦文雲。自今已後。攝祭薦享太廟。其太尉行事。前一日致齋。具羽儀鹵簿公服
引入。親授祝版。仍赴齋所。十三載二月八日。上高祖徽號。 

肅宗二。 乾元元年四月三日。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代宗一。 廣德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德宗四。 建中元年正月四日。貞元元年十月十日。六年十一月七日。九年十一
月九日。前一日。有敕至廟行禮。不得施褥。至敬之所。自合履地而行。至南郊
亦宜准此。 

憲宗一。 元和。二年正月。上親薦獻太清宮。朝享太廟。初享諸室。備極誠敬。
及享德宗順宗流涕鳴咽不自勝。侍臣及舉冊讀冊官等。皆相顧而感泣也。 

穆宗一。 長慶元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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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宗一。 寶歷元年正月。 

文宗一。 太和三年十一月。 

武宗二。 會昌元年正月。五年正月。 

宣宗一。 大中元年正月。 

懿宗二。 咸通元年十一月。四年正月。 

僖宗一。 乾符元年十一月。 

昭宗二。 龍紀元年十一月。天復元年四月。 

  禘祫上 

上元三年十月三日。有司將祫享於太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
羊傳雲。五年一禘。而再殷祭。兩文互異。莫能決斷。太學博士史元璨議曰。按
禮記正義。引鄭玄禘祫志雲。春秋傳。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
卯。大享於太廟。公羊傳雲。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
年春。禘於群廟。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
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當禘。又昭公
十三年。齊姬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為平邱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
十五年禘。傳雲。有事于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
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是也。如上所雲。則禘已後隔三年祫。祫已
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禘祫之祭。依元璨議。 

開元十七年四月十日。禘享太廟九室。命有司攝行禮。初。唐禮祫序昭穆。禘各
於其室。時禮官太常少卿韋縚奏曰。准古禮。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其義合聚
昭穆。定次序。又孔安國王肅等先儒。皆以為序昭穆。惟鄭玄旨雲。禘各於其室。
若如鄭玄。則與常享不異。恐鄭說謬于周經。請依古禮如王肅等議。序列昭穆。
許之。初。開元六年秋。睿宗皇帝喪畢。祫享於太廟。自後相承。三年一祫。五
年一禘。各自紀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
又當祫。太常議曰。禘祫二禮。俱為殷祭。祫為合食祖廟。禘為禘序尊卑。仲先
君逮下之慈。成群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然而祭不欲數。數則瀆。
亦不欲疏。疏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焉。烝嘗象時。禘祫如閏。五歲再
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為殷祭也。謹按禮記王制。周官宗伯。鄭玄註解。
高堂所議。並雲。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禘於群廟。自爾以後。
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漢魏故事。貞觀實錄。並用此禮。又按禮緯及魯禮禘祫注
雲。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所謂五年而再殷祭也。又按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慎
異義。何休春秋。賀循祭議。並雲。三年一禘。何也。以為三年一閏。天道小備。
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祫。叠相承矣。今
太廟禘祫。各自數年。兩岐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
之後。併為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
之祭。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為乖失。說者或雲。禘祫二禮。大小不侔。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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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殊。年數相舛。祫以三紀殺六而合。禘以五斷至十而周。有茲參差。難以通計。
竊以三祫五禘之說。本出禮緯。五歲再殷之數。同在其篇。會通二文，非相詭也。
蓋以禘後置祫。二周有半。舉以全數。謂之三年。譬如三年一閏。只用三十二月。
其禘祫異稱。各隨四時。秋冬為祫。春夏為禘。祭名雖異。為殷則同。譬如禴祠
烝嘗。其禮一也。鄭玄謂祫大禘小。傳鹹謂祫小禘大。肆陳之間。或有增減。通
計之義。初無異同。蓋象閏之法。相傳久矣。惟晉代陳舒有三年一殷之議。自五
年八年至十一年十四年。尋其議文所引。亦以象閏為言。且六歲再殷。何名象閏。
五年一禘。又奚所施。矛盾之說。固難憑也。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
理。若茲昭著。禘祫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
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醜年四月又禘。至辛卯
年十月又祫。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又祫禘之說。非惟一家。五歲再殷之文。
既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後置祫。或近或遠。盈縮之度。有二
法焉。鄭玄宗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二而後三。謹按鄭氏所注
先王之法。約三祫五禘之文。存三歲五年之序。以為甲年既禘。丁年當祫。己年
又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祫後去禘十有八
月而近。禘後去祫三十二月而遙。分析不均。粗於算矣。假如攻乎異端。置祫於
秋。則三十九月為前。二十一月為後。雖小有逾。其間尚偏。竊據本文。皆雲象
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兩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三年之言。本舉全數。二
周有半。實概三年。於此置祫。不違文矣。何必拘滯。隔三年乎。蓋千慮一失。
通儒之蔽也。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覈周審。最為可憑。以為二禘相去。為月
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己年夏禘。辛年冬祫。有
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祫之文。既無乖越。五歲再殷之制。疏數又均。校之
諸儒。義實長久。今請依據。以定二殷。先推祭月。周而復始。時禮部員外郎崔
宗之駮。下太常。令更詳舊議。太常又執前議不改。中書令李林甫。又令集賢學
士陸善經。更加詳覈。善經以其議為允。於是太常卿韋縚奏曰。頃在四月。已行
禘享。今指孟冬。又申祫祭。合食禮頻。恐違先典。臣忝在持禮。職司討論。輒
據舊文。定其倫序。請以今年夏禘。便為殷祭之源。自此之後。禘祫相代。五年
再殷。周而復始。其今年冬祫。準禮合停。望令有司。但行時享。則嚴禋不黷。
庶合舊章。從之。 

天寶八載閏六月六日敕文。禘祫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蓋取隨時。國家系
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既錫無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宏不易之典。自今
已後。每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元象。下以
盡虔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時享則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
備。已後每緣禘祫。其常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 

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廟。併合享遷廟獻
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太祖之位在西。東向。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為別。初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
徵是禮也。自于周室。而國朝祀典。當與周異。且周以後稷配天。為始封之祖。
始封而下。乃立六廟。廟毀主遷。皆在太祖之後。禘祫之時。無先於太廟太祖者。
正太祖東向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禘享太廟。伏請據魏晉舊制為比。
則搆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府君為別廟。至禘祫之時。則於太廟正太祖之位。
以伸其尊。別廟祭高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敘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義。則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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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獻祖懿祖立廟。禘祫祭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其尊。
伏以德明興聖二皇帝。曩既立廟。至禘祫之時。當用享禮。今則別廟之制。便就
興聖廟藏祔為宜。敕下尚書省。百寮集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議曰。議者或
雲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閟於西夾室。又議者雲。二祖宜同祫享
于太祖。並列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曰。二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之位。
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藏于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為允。且禮經
殘缺。既無明據。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協於正也。伏
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君。處百世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
禘祫之時。蹔居昭穆之位。屈己伸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
實太祖明神蒸蒸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十
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例。
此有以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足為萬世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
于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雲。大事者何。祫也。若祫
祭不行於太廟。而享於德明廟。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既乖。尤失禮意。
固不可行也。 

貞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常卿裴鬱奏曰。禘祫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
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封祖。以高皇帝為太祖。太上
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尊于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
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祖。其高皇太皇處士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
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潁川等四府君。亦為屬尊。
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
間世數。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宏農府君宣光二祖。
尊于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
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
序。太祖之位。安可不正。伏乙太祖上配天地。百世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
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實所未安。請下百僚會議。敕旨依行。 

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曰。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後稷也。
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三昭三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晉朝
博士孫欽議曰。王者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已前神主。據已上數過五代。
即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太祖之後。夫毀主上升。藏於二祧
者也。雖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獻懿二祖。則太祖已前親盡之主也。擬三代已降之
制。則禘祫不及矣。世祖神主。則太祖以下已毀之主也。公羊傳所謂已毀廟之主。
陳于太祖者是也。謹按漢元帝下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韋元成議。
太上孝惠廟主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於園。孝惠廟主遷于太祖廟。奏可。太
上則太祖已前之主。瘞於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孝惠。遷于太祖
廟。明太祖以下子孫。皆禘祫所及。則今世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自魏晉及宋齊
梁陳隋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六廟。虛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
祖當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士主。置於園邑。歲時使
令丞奉薦。世數猶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除。名之曰祧。
以准遠廟。至康帝崩。穆帝立。於是京兆遷入西除。同謂之祧。如前之禮。並禘
祫所不及。國朝始享四廟。宣光並太祖世祖神主祔於廟。至貞觀七年。將祔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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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太廟。朱子奢請准禮立七廟。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晉宋以來故事。
虛其位待遞遷。方處之東向位。於是始祔宏農府君及高祖為六室。虛太祖之位。
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宗祔廟。遷宏農府君。乃藏於西夾室。文明元年。高
宗祔廟。始遷宣光皇帝于西夾室。開元十年。元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帝為
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為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于三祖
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二載。剋復後。新作九室神主。遂不造宏農府君神
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二年。祔元宗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
以太祖當東向位。以獻懿二祖為是太祖以前親盡神主。准禮禘祫不及。凡十八年。
至建中二年十月。將祫享。禮儀使顏真卿狀奏。合出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
次第。及東向尊位。請依東晉蔡謨等議為定。遂以獻祖當東向。以懿祖於昭位。
南向。以太祖于穆位。北向。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
事竟不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為准。臣嶸伏以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毀遷藏。
禮有義斷。獻懿為親盡之主。太祖已當東向之尊。一朝改移。實非典故。謂宜復
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於西夾室。以類祭法所謂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
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太祖既昭配天地。位當東向之尊。庶上守貞觀之
首制。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寶應之嚴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吏部郎中柳冕
等十二人議曰。天子受命之君。諸侯始封之祖。皆為太祖。故雖天子。必有尊也。
是以尊太祖焉。故雖諸侯。必有先也。亦以尊太祖焉。故太祖以下。親盡而毀。
洎秦滅學。漢亦不及禮。不列昭穆。不建叠毀。晉既失之。宋又因之。於是有連
五廟之制。於是有虛太祖之位。夫不列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叠毀。非
所以示人有殺也。連五廟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別也。虛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
尊也。此禮之所由廢也。謹按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
祖。祧也。懿祖。亦祧也。唐未受命。亦猶士禮也。是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
祭之。不敢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若易之。無乃亂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追尊
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
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唐有天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
親盡而毀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禮有先公之祧。有先王之祧。先公
之遷主。藏乎後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之遷主。藏乎文武之廟。其周
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已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以下
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之禮。因
于周也。魏之禮。因於漢也。隋之禮。因于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
四于南陽。亦後漢制也。以為人之子事大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尊本宗也。
太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問禮之本者。莫不
通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親盡於
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祧於中矣。工部郎中張薦等議曰。昔殷周以稷契始封。
遂為不遷之祖。其毀廟之主。皆稷契之後。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後氏
以禹始封。遂為不遷之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此。則鯀之親盡。
其主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鯀。足明遷廟之主。雖屬尊于始封祖者。亦在合食之
位矣。又據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史。其太祖已下。並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毀之主。
伏以南北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博。驗于史冊。其禮僉同。又
詳魏晉宋齊梁北齊周隋故事。及貞觀顯慶開元所述。禘祫並虛東向。既行之已久。
實群情所安。且太祖處清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世不遷。永歆烝嘗。上配天地。
位於郊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蹔居昭穆之列。屈己伸孝。以奉祖禰。豈
非伯禹烝烝敬鯀之道歟。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厭尊之義也。議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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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遷二祖於興聖廟。及請別築室。至禘祫年享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禮
意。又欲藏於西夾室。永不及祀。無異漢代瘞園。尤為不可。輒敢徵據正經。考
論舊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向。司勳員外郎裴樞議曰。
禮之必立宗子者。蓋為收其族人。東向之主。亦猶是也。若祔於遠廟。無乃中有
一間等上不倫。西位常虛。則太祖永厭於昭穆。異廟別祭。則祫饗何主乎合食。
永閟比于薑嫄。則推祥禖而無事。禮雲。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牧族。
牧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由是言之。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則親親
尊祖之義。無乃乖乎。太廟之外。輕置別祭之廟。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
重乎。且漢丞相韋元成請瘞於園。晉徵士虞喜。請瘞於廟兩階之間。喜又引左氏
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
石室。是謂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斯最近矣。但當時議所處石室。未有准的。
喜請於夾室中。愚以為石室可據。處之之道未安。何者。夾室謂居太祖之下毀主。
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卑處正位。尊在旁居。考理印心。恐非允協。今若
建石室於園寢。遷神主以永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禘祫之一祭。修古禮之殘缺。
為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之祭。皆中理焉。考功員外郎陳京議曰。臣前為太常博
士。已於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奏議。祫饗獻懿二祖所安之位。請下百寮博採其議。
其時禮儀使顏真卿因是上狀。與京議異。京議未行。伏見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詔下太常卿裴鬱所奏。大旨與京舊議相合。伏以興聖皇帝。則獻祖之曾祖。懿祖
之高祖。夫以曾孫元孫。祔列於高曾之廟。豈禮之不可哉。實人情之大順也。京
兆少尹韋武議曰。凡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群廟大合。禘則各序其祧。謂主
遷彌遠。祧室既修。當祫之歲。宜以獻祖居於東向。而懿祖序其昭穆。以極所親。
若行禘禮。則太祖復延於西。以眾主列其左右。是則於太祖不為降屈。於獻祖無
所厭卑。考禮酌情。謂當行此為勝。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向。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
凡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文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後廟數未足之時。而言禹
不先鯀乎。且漢之禘祫。蓋不足徵。魏晉已還。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遷
主。歷代所疑。或引閟宮之詩而永閟。或因虞主之義而瘞園。或緣遠廟為祧以築
宮。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惟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食以為說。令正西東向詳其
數事。此最不安。且蔡謨此議。非晉所行。前有司不本謨改築之言。取正西東向
之一句。為萬世法。此其不可甚也。臣又思之。永閟瘞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
權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定。別築一室。義差可安。且興聖之於獻祖。乃
曾祖也。昭穆有序。享祀以時。伏請奉獻懿二祖。遷祔於德明興聖廟。此其大順
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為。臣以為德明興聖二廟。
每禘祫之年。亦皆饗薦。是亦合食。奚疑於二祖乎。其月二十七日。吏部郎中柳
冕上禘祫議。證凡一十四道。以備顧問。並議奏聞。至三月十二日。祠部奏鬱議
狀。至十一年七月十二日。敕於頎等議狀。所請各殊。理在討論。用求精當。宜
令尚書省會百寮。與國子監儒官。切磋舊狀。定其可否。仍委所司。具事件奏聞。
其月二十八日。左司郎中陸淳奏曰。臣竊尋七年百寮所議。雖有一十六狀。總其
歸趣。三端而已。於頎等一十四狀。並雲復太祖之位。張薦狀則雲並列昭穆。而
虛東向之位。韋武狀則雲當祫之歲。獻祖居於東向。行禘之禮。太祖復延於西。
謹按禮經及先儒之說。復太祖之位。位既正也。義在不疑。太祖之位既正。獻懿
二主。當有所歸。詳考十四狀。其義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
遷於園寢。四曰祔於興聖。藏諸夾室。是無享獻之期。異乎周人藏於二祧之義。
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於魏明之說。禮經實無其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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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後亦無行者。遷於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殊乖禮志。事不足徵也。
惟有祔於興聖之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亡於禮者之禮。而得變之正也。
寶應初。元宗神主祔廟。始遷獻祖懿祖神主於西夾室。是時。有司以國喪畢。將
行祫享。乙太廟既位元當東向。獻祖懿祖屬尊于太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不得居
正位。於是永閟二祖神主於西夾室。太常博士陳京議。請准魏晉以來祫禮。奉二
祖出同合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又雲。若以太祖失尊位。即請奉
二祖神主于德明皇帝廟。合享。詔下尚書省雜議。禮儀使顏真卿請依晉蔡謨等立
議。至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自懿祖太祖及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
制。是日。宰臣百僚。並同真卿之議。奏留中不下。將及祫享。真卿又奏。從之。 

唐會要卷十四 

  禘祫下 

貞觀十二年。祫祭太廟。近例。祫祭及親拜郊。令中使引傳國寶至壇所。昭示武
功也。至是。上以傳國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內庫監引領。
至太廟焉。十九年三月。給事中集賢學士陳京奏。禘是大合祖宗之祭。必尊太祖
之位。以正昭穆。今年遇禘。伏恐須定向來所議之禮。是月。敕禘祫之祭。禮之
大者。先有眾議。猶未精詳。宜令百寮集議以聞。時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奏議狀
五十七道。有進止。送尚書省。更集百寮都商。議定奏聞。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
五人奏議。請奉遷獻祖懿祖神主。祔於德明興聖廟。為修廟未成。今月十五日內。
移獻祖主於德明興聖廟中。一處安置。九室數已定。請於德明興聖廟東北。量地
之宜。權設幕屋為行廟。奉安神主。候新廟成。準禮遷祔神主入新廟。每至禘祫
年。各於本室行享禮。其月十五日。戶部尚書王紹等。又奏請於德明興聖廟。添
造兩室。奉安神主。今緣就舊廟增修。則德明興聖廟殿南垣內。陳設四室。權安
神主。庶為宜稱。敕旨從之。是月十五日。徙二祖神主於德明興聖廟。二十四日。
有司行禘享於太廟。自此景皇帝始居東向之尊。元皇帝已下。依左昭右穆之列矣。
時鴻臚卿王權議曰。按祭法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毛詩清廟章雲。清廟。
祀文王也。不言太王王季也。又按雍禘章疏雲。太王王季已上。皆祔於後稷之廟。
蓋以太祖東向之位。至尊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之後稷之廟。天下為公。
不敢以私奪公也。又按鄭玄注雲。祭法曰。古者。先王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
始祖廟。今獻祖懿祖之主。愚臣竊以為宜祔於興聖廟。不當祭於太廟也。如此。
則太祖東向之位得其尊。獻祖懿祖之位得其所也。時前後議者。亦多言祔於興聖
廟。然引據無文。上意不決。自寶歷已前。太祖尚在昭穆位。故虛東向。以祔太
祖。廣德二年。太廟室數已滿。二祖居夾室。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凡十七年。建
中二年冬。祫祭。有司誤引東晉蔡謨議。請虛東向。當晉蔡謨議。本請築宮廟以
居潁川京兆以上四府君。其宮廟未成以前。請權虛東向之位。待別廟成。遷四府
君神主於別廟。然後太祖正東向之位。雖有此議。屬晉室兵革。議不暇行。建中
初。雖有司引蔡謨議。虛東向之禮。終亦不行。乃誤以宣皇帝居東向。降太祖在
昭穆之位。及是。上覽群臣之議。以太祖居東向。是百代不刊之典。以二祖皆是
追崇。非有土宇人民之尊。禮當別祔廟。及覽權議。引據詩禮成文。上意遂定。
遷二祖於德明興聖廟。每禘祫年一享。遂正太祖東向之位。乃下詔曰。奉遷獻祖
懿祖神主。正太祖景皇帝東向之位。虔告之禮。當任重臣。宜令檢校司空平章事
杜祐。攝太尉告太清宮。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損。攝太尉告太廟。又下詔曰。國之
大事。式在於明禋。王者孝享。莫重于殷祭。所以尊祖而重昭穆也。朕承列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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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德。荷上天之眷命。虔奉牲幣。二十五年。永維宗廟之位。禘嘗之序。夙夜祗
慄。不敢自專。是用延訪公卿。稽參古禮。博考詳議。至於再三。敬以令辰。奉
遷獻祖宣皇帝神主。懿祖光皇帝神主。祔於德明興聖皇帝廟。太祖景皇帝正東向
之位。宜令所司備禮。務極精嚴。祗肅祀典。載深感惕。咨爾中外。宜悉朕懷。 

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禮院奏。禘祫祝文稱號。穆宗皇帝。宣懿皇后韋氏。敬宗皇
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緣從前但序親親。以穆宗皇后室稱為皇兄。未合禮文。
得修撰官朱儔等狀稱。禮序尊尊。不敘親親。陛下於穆宗敬宗武宗祝文。恐須但
稱嗣皇帝臣某。昭告于某宗以下四室。敕旨令禮官同商量聞奏者。臣與今博士閔
慶之。修撰官朱儔。檢討官王皞。同考禮經。更無別議。請依前狀。從之。仍付
所司。 

文德元年四月。將行禘祭。有司引舊儀。禘德明興聖二廟。及獻祖懿祖神主祔德
明興聖廟。通為四室。時黃巢之亂。廟已焚毀。及是。將禘祫。俾議其儀。太常
博士殷盈孫議曰。臣以德明等四廟。仍非創業。義止追封。且於今皇帝年代極遙。
昭穆甚遠。可依晉韋泓屋毀乃已之例。因而廢之。敕下百僚都省會議。禮部員外
郎薛昭緯奏議曰。伏以禮貴從宜。過猶不及。祀有常典。禮當據經。謹按德明追
尊。實為遐遠。徵諸歷世。莫有其倫。自古典禮該詳。無踰周室。後稷實始封之
祖。文王乃建極之君。且不聞後稷之前。別議立廟。以至兩漢之於劉累。梁魏之
於蕭曹。稽彼簡書。並無追號。迨於興聖。事非有據。蓋以始王於涼。遂列為祖。
類長沙於後漢之世。等楚元于宋高之朝。悉無尊祀之名。足為憲章之驗。重以獻
祖懿祖。皆非宗有德而祖有功。親盡宜祧。禮當毀瘞。遷於二廟。亦出一時。且
武德之初。議宗廟之事。神堯聽之。太宗參之。碩學通儒。森然在列。而不議立
臯陶涼武昭之廟。蓋知其非所宜立也。尊太祖世祖為帝。而以獻祖為宣簡公。懿
祖為懿王。卒不加帝號者。謂其親盡則毀矣。春秋左氏傳曰。孔子在陳。聞魯廟
災曰。其桓僖乎。已而果如其言。蓋以親盡不毀。宜致天災。炯然之徵。不可忽
也。據太常禮院狀所引。至德二載。克復後。不作宏農府君廟神主。及晉韋泓屋
毀乃已之議。頗為明據。深協禮經。其興聖等四室。請依禮院之議。從之。 

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廟。三太后者。孝明太皇太
后鄭氏。宣宗皇帝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皇帝母。貞獻皇太后韋氏。文宗皇
帝母。三後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
五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太廟之文。至是亂離之
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廟。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
曰。臣謹按三太后。憲宗穆宗之後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後所以立別廟者。不可
入太廟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誤用王彥威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
太廟。乖戾之甚。臣竊究事體。有五不可。曲臺禮雲。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
祔于祖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昭德之
比。昭成肅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獻之崩也。元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肅宗在
位。四後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為太廟合食之主。禘祫乃奉以入饗。
其神主但題雲。某諡皇后。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即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
立別廟耳。本是太廟合食之祖。故禘祫乃升。太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
僖貞獻二太后。皆穆宗之後。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已
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為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雲皇太后。明其終安別室。
不入太廟故也。貞獻太后。大中元年作神主。別立廟。其神主亦題為太后。並與



唐会要 

 148

恭僖義同。孝明鹹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
故孝明亦別立廟。是懿宗祖母。故題其主為太皇太后。與恭僖貞獻。亦同帝在位
後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別廟太后神主。禘祭升享太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別廟皇
后禘祫于太廟儀注曰。內常侍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庭。赤黃褥位。奏雲。某
諡皇后禘祫祔享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即須奏雲。某諡太皇太后。且太廟中。
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于昭穆。二不可也。若但雲某諡皇后。
即與所題都異。神何依憑。此三不可也。古今禮要雲。舊典。周立薑嫄別廟。四
時祭薦。及禘祫與七廟皆祭。惟不入太祖廟為別配。文思甄後。明帝母。廟及寢
依薑嫄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為證。今以別廟太后。
禘祫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太后。以孝明不可以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
禘享乃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況
於禘乎。竊以為並皆置於別廟為宜。且恭僖貞獻二廟。以在朱陽坊。禘祫赴太廟。
皆須備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鹹通之時。累遇大享。耳目相接。年代未遙。
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斷也。或曰以三廟故。禘祫於別廟或可矣。而將
來有可疑焉。謹按睿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後。同在夾室。如或後代憲宗穆
宗親盡而祧。三太后神主。其得不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則如之何。對曰。此又
大誤也。三太后若親盡合祧。但當閟而不享。安得處於夾室。禘祫則就別廟行之。
歷代已來。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廟夾室乎。禘祫禮之大者。無宜錯失。時宰
相孔緯。以大祭日迫。不可遽改。時人非之。 

  獻俘 

武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秦王平薛仁杲。凱旋。獻俘於太廟。三年四月二十四
日。秦王破宋金剛。復並州地。凱旋。獻俘於太廟。 

四年七月九日。秦王平東都。被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俘王世充竇建德。
及隋神器輦輅。獻俘於太廟。 

貞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張寶相俘頡利可汗。獻俘於太廟。 

二十三年正月。阿史那社爾執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獻於社廟。太
宗釋之。以為左武衛大將軍。 

永徽元年九月七日。高侃執突厥車鼻可汗。獻太廟。 

顯慶三年十一月。蘇定方俘賀魯到京師。上謂侍臣曰。賀魯背恩。今欲先獻俘於
昭陵。可乎。許敬宗對曰。古者出師凱還。則飲至策勳於廟。若諸侯以王命討不
庭。亦獻俘于天子。近代將軍征伐克捷。亦用斯禮。未聞獻俘於陵所也。伏以園
陵嚴敬。義同清廟。陛下孝思所發。在禮無違亦可行也。十五日。還獻於昭陵。
十七日。告於太廟。皇帝臨軒。大會文武百寮。夷狄君長。蘇定方戎服。操賀魯
獻於樂懸之北。上責之。不能對。攝刑部尚書長孫沖跪於階下奏曰。伊麗道獻俘
賀魯。請付所司。大理官屬受之以出。詔免其死。 

顯慶五年正月。左驍騎大將軍蘇定方。討思結闕俟斥都曼。獻俘於東都。上禦乾
陽殿。定方操都曼等以獻。法司請斬之。定方請曰。都曼反叛。罪合誅夷。臣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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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致闕廷。與之有約。述陛下好生之德。必當待以不死。今既面縛待罪。臣望與
其餘命。上曰。朕屈法申恩。全卿信誓。乃宥之。 

乾封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李勣平高麗還。上令領高藏等俘囚。便道獻於昭陵。仍
備軍容。奏凱歌於京城。獻於太廟。 

總章元年十二月。以高麗平。獻俘於含光殿。大會。李勣及部將已下。大陳設於
廷。 

永隆二年十月。定襄道大總管裴行儉。執降俘突厥阿史那伏念等獻之。初行儉許
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乃奏曰。伏念其副將程務挺逼逐窘急而降。上乃
命斬於都市。封行儉聞喜縣公。行儉歎曰。渾濬前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
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開元二十六年六月。幽州節度使副大使張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獻捷。擇日
告廟。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敕。幽州節度奏破奚契丹。宜擇日告廟。自後。諸軍每有克
捷。必先告廟。 

上元元年閏四月赦節文。其諸軍所獲首級。除元惡之外。一切不得傳送。 

元和元年十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平西蜀。生擒逆賊劉闢以獻。上禦興安門觀
之。命中使詰其叛狀。劉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為惡。臣不能制。上曰。朕
遣中使送旌節等。何為不受。闢引罪無詞。命斬於子城之西南隅。 

二年十月。平浙西。擒逆賊李錡。至闕下。上禦興安門親詰其反狀。錡曰。臣本
不反。張子良教臣。上曰。汝以宗臣為統帥。子良為惡。何不斬之。而後入告。
錡不能對。命獻太清宮太廟太社。即與其男師回。並腰斬於子城之西南隅。 

十二年十一月。隋唐節度使李愬。平淮西。擒逆賊吳元濟以獻。上禦興安門。大
陳甲士旌旗于樓南。文武群臣。皇親。諸幕使人。皆列位。元濟既獻於太廟太社。
露布引之。令武士執曳樓南。攝刑部尚書王播奏。請付所司。制曰。可。大理卿
受之以出。斬於子城之西南隅。 

十四年二月。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奏。今月九日。淄青兵馬使劉悟。斬逆賊李師道。
並男二人首級。請降。上禦興安門受田宏正所獻賊俘。群臣稱賀於樓下。授劉悟
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李師道妻魏氏並女。沒入掖庭。堂弟師和。配流嶺
表。 

長慶元年四月。中書門下奏。伏乙太宗平突厥。高祖平高麗。皆告陵廟。蓋以高
祖嘗蓄憤於北虜。太宗挫銳氣於東夷。武功未終。後聖繼志。亦既平盪。所宜啟
告。伏以鎮冀一道。幽薊八州。不勞干戈。盡復區宇。禮宜獻俘函首。布告清廟。
下禮官擇日撰儀。薦告太廟。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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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三年五月。宣慰使諫議大夫柏耆奏。斬李同捷於將陵滄。丁亥。禦興安樓下
受滄州所獻俘。其李同捷母妻並男元達等。詔並宥之。令於湖南安置。百寮稱賀
於樓前。翌日。貶宣慰使柏耆為循州司戶。宣慰判官殿中侍禦史沈亞之為虔州南
康尉。以擅入滄州取李同捷。為諸鎮所怒。奏論故也。 

會昌四年二月。河東監軍呂義忠奏。擒賊楊弁元榮並同謀大將軍五十四人。獻俘
於闕下。其年八月。平澤潞。梟逆賊劉禎。傳首京師。十八日。禦安福門受獻。
其日。先告宗廟社稷畢。文武及在京九品官。宗子諸親。蕃客諸道使客等。並在
樓前立班稱賀。 

中和三年七月。徐州節度使時溥。函送黃巢首級以獻。帝受俘。獻於行廟。 

光啟二年。車駕幸興元。邠州節度使朱玫立嗣襄王熅於京城。十二月。敗奔河中。
為王重榮斬首以獻。上禦興元城門。閱俘。受賀。時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曰。伏
以偽熅違背宗社。僭竊乘輿。已就誅夷。所宜稱賀。然物議之間。或有未允。臣
按禮經。公族有罪。獄既具。有司聞於君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是者
三。有司走出致刑。君復使謂之曰。雖然。固當赦之。有司曰。不及矣。君為之
素服不舉樂三日。今偽熅皇族也。雖犯誅死之罪。宜就屠戮。其可以朝群臣而受
賀乎。臣以偽熅迫脅之際。不能守節效死。而乃甘心逆謀。宜黜為庶人。絕其屬
籍。其首仍委所在。以庶人禮葬。其大捷之慶。當以朱玫首級到日稱賀。從之。 

龍紀元年二月。汴州行軍司馬李璠。檻送秦宗權並妻趙氏以獻。上禦延喜門受俘。
百寮稱賀於樓前。以之徇市。告社廟。斬于獨柳樹。 

乾寧二年十一月。慶州行營兵馬都統斬王行瑜。函首級獻於京師。上禦延喜門受
俘馘。百僚稱賀於樓前。 

唐會要卷十五 

  廟議上 

貞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詔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理宜別
建寢廟。以彰聖德。詳覽漢典。抑有成規。但先皇遺旨。務存儉約。虔奉訓誡。
無忘啟處。宜令禮官與公卿等。詳議以聞。祕書監顏師古議曰。臣究觀祭典。考
驗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至若周之酆鎬。並為遷都。乃是因事更
營。非雲一時俱立。其郡國造廟。爰起漢初。率意而行。事不稽古。源流漸廣。
大違典制。是以貢禹韋元成匡衡等。招聚儒學。博詢廷議。據禮陳奏。遂從廢毀。
自斯已後。彌歷年代。輟而不為。今若增立寢廟。別安神主。有乖先旨。靡率舊
章。垂裕後昆。理謂不可。固宜勉割深衷。俯從大禮。 

開元四年十二月。太常卿薑皎。與禮官陳貞節等上表曰。臣伏見太廟中。則天皇
後配高宗天皇大帝。題雲天皇聖帝武氏。伏尋昔居寵秩。親承顧託。因攝大政。
事乃從權。神龍之初。已去帝號。岑羲等不閑政體。復題帝名。若使帝號長存。
恐非聖朝通典。夫七廟者。高祖神堯皇帝之廟也。父昭子穆。祖德宗功。非夫帝
子天孫。乘乾出震者。不得升祔於斯矣。但皇后祔廟。配食高宗。位號舊章。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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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稱帝。今山陵日近。昇祔非遙。請申陳告之儀。因除聖帝之字。直題雲則天皇
後武氏。從之。 

大歷十四年十月。代宗神主將祔。禮儀使顏真卿。以元皇帝世數已遠。准禮合祧。
請遷於西夾室。其奏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
雲。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
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故歷代儒者。制叠毀之禮。皆親盡宜
毀。伏乙太宗文皇帝。七世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
皇帝。受命於天。始封於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世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
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
於叠毀。昔漢朝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為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
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光武已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
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已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
至桓帝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已下。功德無殊。而有
過差。不應為宗。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
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制禮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衰矣。魏明帝自稱
烈祖。論者以為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為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
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為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
可上崇百代。以為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為通典。寶應二年。升祔元宗肅
宗。則獻祖懿祖已從。叠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
元皇帝世數已遠。其神主准禮當祧。至禘祫之時。然後享祀。於是祧元皇帝於西
夾室。祔代宗神主焉。 

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詔下議之。初。武後
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已後。兩京太廟。四時並享。至德亂後。木
主多亡缺未祔。於是議者紛然。其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群主。時
享之日。以他官攝。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享焉。其
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群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
而罷。 

貞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曰。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
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民無
二王也。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後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
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所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前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
每都而別立神主也。議者或雲。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
且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
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 

永貞元年十一月。德宗神主將祔。禮儀使杜黃裳。與禮官王涇等。請遷高宗神主
於西夾室。其議曰。自漢魏已降。沿革不同。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
也。自東漢魏晉。迄于陳隋。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光武已下。皆有祖宗
之號。故至於叠毀親盡。禮亦叠遷。國家九廟之尊。皆法周制。伏以太祖景皇帝。
受命於天。始封于唐。德同周之後稷也。高宗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
德同周之文王也。太宗文皇帝。應天靖亂。垂統立極。德同周之武王也。周人郊
後稷而祖文王宗武王。聖唐郊景皇帝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不遷之典。高宗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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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既德宗皇帝神主新入廟。禮合叠遷。藏於從西第
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月。合食如常。於是祧高宗神主於西室。祔德宗神主焉。 

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神主將祔。有司疑於遷毀。太常博士王涇建議曰。禮經。祖
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惟三代行之。漢魏已降。雖曰祖宗。親盡則遷。無
功亦毀。不得行古之道也。昔夏後氏十五世。祖顓頊而宗禹。殷人十七世。祖契
而宗湯。周人三十六王。以後稷為太祖。祖文王而宗武王。聖唐德厚流廣。遠法
殷周。奉景皇帝為太祖。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世不遷之典。故代宗升祔。遷
世祖也。德宗升祔。遷高宗也。今順宗升祔。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
遷於太廟夾室。禮則然也。或諫者以則天太后革命。中宗復而興之。不宜在遷藏
之例。臣竊未喻也。日者高宗晏駕。中宗奉遺詔。自儲副而陟元後。則天太后臨
朝。廢為廬陵王。聖歷元年。太后詔復立為皇太子。屬太后聖壽延長。禦下日久。
奸臣擅命。紊其紀度。敬暉桓彥範等五臣。俱唐舊臣。匡輔王室。翊中宗而承大
統。此乃子繼父業。是中宗得之而且失之。母授子位。是中宗失之而復得之。二
十年閒。再為皇太子。復踐皇帝位。失之在己。得之在己。實與革命中興之義殊
也。又以周漢之例推之。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東遷。周不以平王為中興不遷之
廟。其例一也。漢呂後專權。產祿秉政。文帝自代邸而繼立。漢不以文帝為中興
不遷之廟。其例二也。霍光輔宣帝。再盛基業。而不以宣帝為不遷之廟。其例三
也。伏以中宗孝和皇帝。于聖上為六代伯祖。尊非正統。廟亦親盡。爰及周漢故
事。是與中興功德之主亦同。奉遷夾室。固無疑也。是月二十四日。禮儀使杜黃
裳奏曰。順宗皇帝神主。已升祔太廟。告祧之後。即合遞遷。中宗皇帝神主。今
在三昭三穆之外。准禮合遷於太廟後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日。合食如常。於
是祧中宗神主於西夾室。祔順宗神主焉。先是。令有司以山陵將畢。議遷廟之禮。
有司以中宗為中興之君。當百世不遷之位。宰臣召蔣武問之。武對曰。中宗以宏
道元年于高宗柩前即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篡奪。神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
等同謀。國祚再復。此蓋同於反正。恐不得號為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
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
中宗與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為不遷之主也。有司又雲。五王有再安社稷功。今
若遷中宗廟。則五王永絕配享之典。武曰。凡配享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食太
廟。居常即無享禮。今遷中宗神主。而禘祫之年。毀廟之主。並陳於太廟。此則
五王配食。與前時如一也。有司不能答。 

十五年四月。禮部侍郎李建奏上大行皇帝諡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制
曰。敬依典禮。先是。淮南節度使李夷簡上議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
戡翦寇逆。累有武功。廟號合稱祖。陛下宜當決在宸斷。無信齷齪書生也。遂詔
下公卿。與禮官同議。大行皇帝廟號。稱祖與稱宗孰宜。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曰。
伏惟禮經及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
夏後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後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
漢魏晉。漸違經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為先。故自始祖已下。並有建祖之制。
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朝祖宗制度。本于周禮。以景皇帝為太祖。又祖神堯而
宗太宗。至高宗以後。則但稱宗。謂之尊名。著為成法。不然則何以太宗造有區
夏。致理昇平。元宗埽清內難。翊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京。此皆應天
順人。撥亂反正。至於廟號。亦但稱宗。謹按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
曰。始封必為祖。書曰。德高可宗。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晉魏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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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守貞觀開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為訓。大行皇帝廟號宜稱宗。從之。
其日。禮部奏准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今夾壁南北三閒。第一閒
世祖室。第二閒高祖室。第三閒太宗室。伏以山陵日近。睿宗皇帝祧遷有期。夾
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准江都集禮。古者遷廟之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今
請於夾室北壁。以西為上。置睿宗皇帝神主石室。制可。 

長慶元年二月。分司庫部員外郎李渤奏。太微宮神主。請歸祔太廟。敕付東都留
守鄭絪商量聞奏。絪奏雲。臣謹詳三代典禮。上稽高祖太宗之制度。未嘗有並建
兩廟。並享二主之禮。天授之際。祀典變革。中宗初復舊物。未暇詳考典章。遂
於洛陽。創立宗廟。是行遷都之制。實非建國之儀。及西歸上都。因循未發。德
宗嗣統。墜典克修。東都九廟。不復告享。謹按禮記仲尼答曾子問雲。天無二日。
民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所以明二主之非禮也。陛下接千載之大統。揚
累聖之耿光。憲章先王。垂法後嗣。況宗廟之禮。至尊至重。違經黷祀。時謂不
欽。特望擇三代令典。守高祖太宗之法度。鑒神龍權宜之制。遵建中矯正之禮。
依經復古。允屬聖明。伏乙太微宮光皇帝三代睿宗聖文孝武皇帝神主。參考經義。
不合祔享。至於遷置神主之禮。三代已降。禮無明文。伏望委中書門下與公卿禮
官質正詳定。敕付所司。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曰。謹按國初故事。無兩都並建宗
廟。並行享祭之禮。伏尋周書召誥洛誥之說。實有祭告豐廟洛廟之文。是則周人
兩都。並建宗祧。至則告享。然則兩都皆祭祖考。禮祀並興。自神龍復辟。中宗
嗣位。廟既皆作。享亦並行。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但
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神主。大歷中。始於人閒得之。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
享。臣等謹按經傳。王者之制。凡建宮室。宗廟為先。廟必有主。主必在廟。是
則兩都立廟。蓋行古之道。主必在廟。實依禮經。今謹參詳。理合升祔。謹按光
皇帝是追王。高宗中宗睿宗。是祧廟之主。其神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景
皇帝是始封不遷之祖。其神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二夾室。高祖太宗元宗肅宗代
宗。是創業有功親廟之祖。伏惟江都集禮。正廟之主。藏於太室之中。禮記。群
廟之主。有故則聚而藏之祖廟。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上。後主先亡。
若歸本室。則有虛主。事雖可據。理或未安。今高祖已下神主。並合藏于太祖之
廟。依舊准故事不享。如陛下肆覲東後。移都洛陽。自非祧主。合歸本室。其餘
闕主。又當時而作。祔享時祭禘祫如儀。臣又按國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
德明興聖懿祖別廟。今光皇帝神主。即懿祖也。伏緣東都先無前廟安光皇帝神主。
今請權祔於太廟夾室。居元皇帝之上。如駕在東都。則請准上都式。營建別廟。
作德明興聖獻祖神主。備禮升祔。又於太廟夾室。奉迎光皇帝神主。歸別廟第四
室。禘祫如儀。或問曰。禮。作栗主。瘞桑主。漢魏並有瘞主之議。大歷中亦瘞
孝敬皇帝神主。今祔而不瘞。如之何。答曰。作主依神。理無可埋。漢魏瘞藏。
事非允愜。孝敬尊非正統。廟廢而主獨存。從而瘞藏。為協情理。又問。古者巡
狩必載遷主。今東都主又祔於廟。答曰。古者師行以遷主。無則主命。自非遷祖
之主。別無出廟之文。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兩都宗廟。各宜有主。又問
者。古者作主。必因虞練。若主必歸祔。則室不可虛。則當補已亡之主。創當祔
之主。禮無其說。如之何。答曰。虞練作主。禮之正也。非時作主。事之權也。
王者遇時為法。因事制宜。苟無其常。則思其變。如駕或東幸。廟仍虛主。即准
肅宗廣德二年上都作主故事。特作闕主而祔。蓋主不可闕。故禮貴從宜。春秋之
義。變而之正者也。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憑。寓於太微。不入宗廟。據經復
本。允屬聖明。至是。下尚書省集議。而郎吏所議。與彥威多同。丞郎則各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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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或雲神主合藏於太微宮。或雲並合埋瘞。或雲闕主當作。或雲輿駕東幸。即
載上都神主而東。鹹以意言。不本經據。竟以紛議不定。遂不舉行。 

四年五月。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合太祖之廟為七。荀卿子
曰。有天下者祭七世。有一國者祭五世。則知天子上祭七廟。典籍通規。祖功宗
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皇帝始為唐肇基天命。義同周之
後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皇帝。神武應
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也。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四時常饗。自如禮
文。今以新主立廟。元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禮合
祧遷。禘祫之歲。則從合食。制從之。 

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太廟九
室。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世不遷。今文
宗元聖昭獻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禘祫。
合食如常。敕旨。敬依典禮。 

唐會要卷十六 

  廟議下 

會昌元年三月。中書門下奏。請尊憲宗為不遷廟曰。謹按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
宗。經傳無文。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太宗。大戊為中宗。武丁為
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
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
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
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二千石禮官具儀禮奏焉。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于
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為帝者太
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曰。夙夜惟念孝武帝躬履仁義。選
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時有司奏。請尊孝武廟為世
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請世世獻之。此子孫崇褒祖宗之明據也。自天
寶後。兵宿中原。彊侯締交。髖髀甚眾。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至於
貞元。德宗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於外。其卒則以幕吏
將校代之。兩河藩鎮。或倉卒易帥。甚於奕碁。憲宗攄宿憤。舉昇平之典法。始
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戮琳暨闢。季年梟元濟及李師道。豈有去天下之害。不
享其名。致生民之安。不受其報乎。臣等敢遵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百世
不遷之廟。表奏。留中不出。其年六月制。朕近因載誕之日。展承顏之敬。太皇
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丕承。人倫之義。莫大於嗣續。穆宗睿聖文惠孝
皇帝。厭世已久。星霜屢遷。禰宮曠合食之禮。惟帝深濡露之感。宣懿太后。長
慶之際。德冠後宮。夙表沙麓之祥。實茂河洲之範。先朝恩禮之厚。中壼莫偕。
況誕我聖君。纘承昌運。已協華於先帝。方延祚於後昆。思廣貽謀。庶宏博愛。
爰遵舊典。以慰孝思。當以宣懿皇太后祔在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廟。率是彜訓。
其敬承之。朕祗奉慈旨。載深感咽。宜盡令宣示中外。鹹使聞知。 

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祿山叛後。取太廟
為軍營。神主棄於街巷。所司潛收聚。見在太微宮內。新造小屋之內。其太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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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並在。可以脩崇。太和中。太常博士王彥威議。以為東都不合置神主。車駕東
幸。即載主而行。至今因循。尚未脩建。望令尚書省集公卿及禮官學官詳議。如
不要更置。須有收藏去處。如合置。望以所拆大寺材木脩建。李石既是宗室。官
為居守。便望令充脩東都太廟使。勾當修繕。奉敕宜依。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鄭
路等奏。東都太微宮神主二十座。去年二月二十九日。禮院分析聞奏訖。伏奉今
月七日敕。此禮至重。須遵典故。宜令禮官學官同議聞奏者。臣今與學官等詳議
訖。謹具分析如後。 

獻祖宣皇帝。 宣莊皇后。 

懿祖光皇帝。 光懿皇后。 文德皇后。 

高宗天皇大帝。 則天皇後。 

中宗大聖大昭孝皇帝。 和思皇后。 昭成皇后。 

孝敬皇帝。 孝敬哀皇后。 

已前十二座。親盡叠毀。宜遷諸太廟。祔於興聖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東都
無興聖廟可祔。伏請且權藏於太廟夾室。未題神主十四座。前件神主。既無題號
之文。難伸祝告之理。今與禮官等商量。伏請告遷之日。但瘞於舊太微宮內空閑
之地。參酌事理。庶協從宜。制可。太常博士段瑰等三十九人奏議曰。禮之所立。
本於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嚴。既曰薦誠。則宜統一。昔周之東西有廟。亦可
徵其所由。但緣卜洛之初。既須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兩留。酌其事情。匪
務於廣祭法明矣。伏以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少乖前訓。何者。東都
始制寢廟。於天後中宗之朝。事出一時。非貞觀開元之法。前後因循不廢者。亦
踵鎬京之文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天寶之中。兩京悉為寇陷。西都廟貌
如故。東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廟之靈。不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後。彌歷
歲年。今若廟貌惟新。即須室別有主。舊主雖在。大半合祧。必幾筵而存之。所
謂宜祧不祧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也。謂廟不得無主者也。舊主如有留
去。新廟便合創添。謹按左傳雲。祔練作主。又大戴雲。虞而立幾筵。如或非時
成之。便是以凶幹吉。創添既不典。虛廟又非儀。考諸禮文。進退無守。或曰。
漢於郡國置宗廟。凡百餘所。今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焚燒之餘。
不識典故。至於廟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間。貢禹韋元成等繼出。果有
正論。竟從毀除。足知漢初不本於禮經。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幾筵不得復設。
廟寢何妨脩營。候車駕時巡。便合於所載之主者。究其終始。又得以論之。昨者。
降敕參詳。本為欲收舊主。主既不立。廟更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廟
乎。臣愚以為廟不可脩。主宜藏瘞。或就瘞於埳室。或瘞於兩階之間。此乃百世
常行不易之道也。其年九月敕。段瑰等詳議東都不可立廟。李福等狀。又有異同。
國家制度。須合典禮。證據未一。則難建立。並令赴都省對議。須歸至當。工部
尚書薛元賞等議。伏以建中時。公卿奏請脩建東都太廟。當時之議。大旨有三。
其一曰。必存其廟。備立其主。時享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
不祭。皇輿時巡。則就享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取其三議。參酌禮經。
理宜存廟。不合置主。謹按禮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曰。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是知王者建邦設都。必先宗廟社稷。況周武受命。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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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於豐。成王相宅。又卜於洛。烝祭歲於新邑。冊周公於太室。故書曰。戊辰。
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入太室。祼。成王厥後復歸於豐。雖成洛邑。未嘗久處。
逮於平王。始定東遷。則周之豐鎬。皆有宗廟明矣。又按曾子問。廟有二主。夫
子告以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者。昔齊桓公作
二主。夫子譏之。以為偽主。是知二主不可並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以厚本。
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國家定周秦之兩地。為東西之兩宅。闢九衢
而立宮闕。設百官而嚴拱衛。取法元象。號為京師。既嚴帝宅。難虛神位。若無
宗廟。何謂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祀。誠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親敬。用
交神明。位宜存於兩都。廟可偕立。誠難專於二祭。主不並設。或以禮雲七廟五
廟無虛主。是謂不可無主。所以天子巡狩。亦有所尊。嘗飾齋車。載遷主以行。
今若修廟瘞主。則東都太廟。九室皆虛。既違於經。須徵其說。臣復探賾禮意。
因得盡而論之。所雲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論見饗之廟不可虛也。今之兩都。雖各
有廟。禘祫享獻。斯皆親奉於上京。神主幾筵。不可虛陳於東廟。且禮雲。惟聖
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昔漢韋元成議廢郡國祀。亦曰立廟京師。躬親承事。
四海之內。各以職來祭。人情禮意。如此較然。二室既不並居。二廟豈宜偕祔。
但所都之國。見享之廟。既無虛室。則協通經義者。又欲置主不享。以俟巡幸。
昔魯作僖公之主。不於虞練之時。春秋書而譏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時。尚為所
議。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莫甚於此。豈有九室合享之主。
而有置而不享之文。兩廟始創於周公。二主獲譏於夫子。自古製作。皆範周孔。
舊典猶在。足可明徵。臣所以言東都廟則合存。主不合置。今將修建廟宇。誠不
虧於典禮。其見在太微宮中六主。請待東都修建太廟畢。具禮迎置於西夾室。閟
而不饗。式彰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部郎中鄭亞等五人議。據禮
院奏。以為東都太廟既廢。不可復修。見在太微宮神主。請瘞於所寓之地。有乖
經訓。不敢雷同。臣所以別進議狀。請脩祔主。並依典禮。兼與建中元年禮儀使
顏真卿所奏事同。臣與公卿等重議。皆以為廟固合修。主不可瘞。即與臣等議狀
意同。但眾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主。恐涉廟有二主之義。請脩廟虛室。乙太
微宮所寓神主。藏於夾室之中。伏以六主神位。內有不祧之宗。今用遷廟之儀。
猶未合禮。臣等猶未敢署眾狀。蓋為闕疑。太學博士直宏文館鄭遂等七人議曰。
夫論國之大事。必本於正。而根乎經。以臻於中道。聖朝以廣孝為先。以得禮為
貴。而臣下敢不以經對。三論六故。已詳於前議矣。再捧天問。而陳乎諸家之說。
求於典訓。考乎大中。廟有必脩之文。主無可置之理。則正經正史。兩都之廟可
徵。禮稱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卜建國之地。則宗廟可知。若廢廟之說。恐非
所宜。按詩書禮三經。及漢朝正史。兩都並設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
明徵。而去其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脩崇。而舊主當瘞。
請瘞於太微宮所藏之所。皇帝有事於洛。則奉齋車載主以行。太常博士顧德章議
曰。夫禮雖緣情。事貴合道。將明厥要。實在得中。必過禮而求多。則反虧於誠
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有歸。移武氏廟於長安。即其地而置太廟。以至天寶初
復。不為建都而設。議曰。中宗立廟於東都。無乖舊典。徵之古意。不亦謬乎。
又曰。東都太廟。至於睿宗元宗。猶奉而不易者。蓋緣常所尊奉。不敢輒廢也。
今則廢已多時。宜循莫舉之典也。又曰。雖貞觀之始。草創未暇。豈可謂此事非
開元之法者。謹按定開元六典敕曰。聽政之暇。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為唐典。
覽其本末。千載一時。春秋謂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歟。此時東都太廟
見在。六典序兩都宮闕。西都具太廟之位。東都則存而不論。足明事出一時。又
安得雲開元之法也。又三代禮樂。莫盛於周。昨者論議之時。便宜細參。取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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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遷都而立廟。今立廟不因遷都。何美之而不能師之也。又曰。建國神位。右
社稷而左宗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者。謹按六典。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為
神都。爾後漸加營搆。宮室百司。於是備矣。今之宮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備也。
上都已建國立宗廟。不合引言。又曰。東都洛陽。祭孝宣等五帝。長安祭孝成等
三帝。以此為置廟之例。則又非也。當漢兩處有廟。所祭之帝各別。今東都建廟
作主。與上都盡同。詳而論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東洛復置太廟。有司同日
待祭。以此為數。實所未解者。謹按天寶三載詔曰。頃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
日。自今已後。兩京各宜別擇日。載在祀典。可得而詳。且立廟造主。所以祭神。
而曰存而勿祀。出自何經。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而欲立虛廟。法於何典。前稱廟
貌如故者。即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為國之先也。前以非時不造主者。謂見
有神主。不得非時而造也。若江左至德之際。主並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
廢主之瘞。請在太微宮者。謹按天寶二年敕曰。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兼取於
尚幽。情實緣於既沒。我聖祖澹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宜展事生之
禮。自今已後。每至聖祖宮有昭告。宜改用卯時者。今欲以主瘞於宮所。既與此
敕全乖。又曰。主不合瘞。請藏夾室者。謹按前代藏主。頗有異同。至如夾室。
宜用以序昭穆也。今廟主俱不中禮。則無禘祫之文。又曰。君子將營宮室。以宗
廟為先。則建國營宮室。而宗廟必設。今東都既有宮室。而太廟不可不營。凡以
論之。其義斯勝。而西周東漢。並列兩都。各有宗廟之證。經史昭然。又得以極。
思於揚搉。詩曰。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大雅瓜瓞。言豐廟之作也。
又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洛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詩言洛之廟也。書曰。
成王既至洛。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祼於太室。康王又居豐。
命畢公保釐東郊。豈有無廟而可烝祭。非都而設保釐。則書東西之廟也。逮於後
漢卜洛。西京之廟亦存。建武二年。於洛陽立廟。而成哀平三帝。祭於西京。一
十八年。親幸長安。行禘禮。當時五室列於洛都。三帝留於京廟。行幸之歲。與
合食之期相會。不奉齋車。又安可以成此禮。則知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行。
漢家通制。或以當虛一都之廟為不可。而引七廟無虛主之文。禮言一都之廟。室
不虛主。非為兩都各廟。而不可虛也。既聯出征之詞。更明載主之意。因事而言。
理實相統。非如詩人。更可斷章以取義也古人求神之所非一。奉神之意無二。故
廢桑主作栗主。既事埋之。以明其一也。或又引左氏傳築郿。凡例謂有宗廟先君
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論。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左傳為築發凡例。穀梁
譏因藪澤之利。公羊稱避凶年造邑之嫌。三傳異同。左氏為短。何則。當春秋二
百年間。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一邑稱築城。其二十三邑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
執此為建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廢主之瘞。何以在於太微宮所藏之所。宜
舍故依新。前已列矣。按瘞主之位有三。或於北牖之下。或在西階之間。廟之事
也。其不當立之主。但隨其所在以瘞之。夫主瘞於當立之廟。斯不然矣。以在所
而言。則太微宮所藏之所。與漢之寢園無異。歷代以降。建一都者多。兩都者少。
今國家崇東西之宅。極嚴奉之典。而以各廟為疑。合以建都故事。以相質正。即
周漢是也。今詳議所徵。究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時。豈可以擬議。亦孰敢獻酬於
其間。詳考經旨。古人謀寢。必及於廟。未有設寢而不立廟者。國家承隋氏之弊。
草創未暇。後雖建於垂拱。而事有所合。其後當干戈寧戢之歲。文物大備之朝。
歷於十一聖不議廢之。豈不以事雖出於一時。廟有合立之理。不可一一革也。今
洛都上自宮殿樓觀。下及百辟之司。與西京無異。鑾輿之至也。雖廝役之賤。必
歸其所。理也。豈先帝之主。獨無其所安乎。時也。虞主尚瘞。廢主宜然。或以
馬融李舟二人。稱寢無傷於偕立。廟不妨於暫虛。是則馬融李舟。可法於宣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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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擬議。乖當殊深。或稱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者。謹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惟郿一邑稱築。於城郎費之類。各有所因。或以他
防。或以自固。謂之盡有宗廟。理則極非。或稱聖主有復古之功。簡冊有考文之
美。五帝不同樂。三王不同禮。遭時為法。因事制宜。此則改作有為。非有司之
事也。如有司之職，但合一一據經。變禮從時。則須候明詔也。凡不脩之證。略
有七條。廟主應遷。一也。已廢不舉。二也。廟不可虛。三也。非時不造主。四
也。合載遷主行。五也。尊無二上。六也。六典不書。七也。謹按文王遷豐立廟。
武王遷鎬立廟。成王遷洛立廟。今東都不因遷而欲立廟。是違因遷立廟也。謹按
禮記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東都太廟。已廢八
朝。若果立之。是違已廢不舉也。謹按禮記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今欲立虛廟。
是違廟不可虛也。謹按左傳丁醜作僖公主。書不時也。記又曰。過時不祭。禮也。
合禮之祭。過時猶廢。非禮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時作主。是違非時不作主也。
謹按曾子問。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
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皇氏雲遷廟主者。載
遷一室之主也。今欲載群廟之主以行。是違載遷之主也。謹按禮記曰。天無二日。
民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今欲兩都建廟作主。是違尊無二上也。謹按六
典序兩都宮闕及廟宇。此時東都有廟不載。是違六典不書也。遍考書傳。並不合
脩。竊以武德貞觀之中。作法垂範之日。文物大備。儒彥畢臻。若可脩營。不應
議不及矣。記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天之體。動也。地之體。止也。此明樂
可作。禮難變也。伏惟陛下誠明載物。莊敬禦天。孝方切於祖宗。事乃求於根本。
再令集議。俾定所長。臣實職司。敢不條白以對。德章又有上中書門下及禮院詳
議兩狀。並同載於後。其一曰。伏見八月六日敕。欲脩東都太廟。令會議此事。
時已有議狀。准禮不合更脩。尚書丞郎已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狀。德章官在禮寺。
實忝司存。當聖上嚴禋敬事之時。會相公尚古黜華之日。脫國之祀典。有乖禮文。
豈惟受責於曠官。竊懼貽譏於明世。所以懃懃懇懇。將不言而又言。昨者。異同
之意。盡可指陳。一則以有都之名。便合立廟。次則欲崇脩廟宇。以候時巡。殊
不知廟不合虛主。惟載一時。謹按貞觀九年詔曰。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
沛。義等宛譙。約禮而言。須議立廟。時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臣旁觀祭典。遍考
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昔周之豐鎬。實為遷都。乃是因事便營。
非雲一時別立。太宗許其奏。即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豈無都號。太廟是時猶
廢。東都不立可知。且廟室惟新。即須有主。主既藏瘞。非虛而何。是有都立廟
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按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
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矣。
皇氏雲。遷廟主者。惟載新遷一室之主也。未祧之主。無載行之文。假使候時巡。
自可脩營一室。議構九室。有何依憑。夫宗廟尊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
以疑文而定論。言苟不經。則為擅議。近者敕旨。凡以議事。皆須一一據經。若
無經文。任以史證。如或經史皆無據者。不得率意而言。則立廟東都。正經史無
據。果從臆說。無乃前後相違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會議者四十八
人。所同者六七人耳。比夫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堯舜之為帝。迄今稱詠之
者。非有他術異智者也。以其有賢臣輔翼。能順考古道也。故堯之書曰。若稽古
帝堯。舜之書曰。若稽古帝舜。孔氏傳曰。傅說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師古。匪說
攸聞。考之古道既如前。驗以國章又如此。將求典實。無以易諸。伏希必本正經。
稍抑浮議。踵臯夔之古道。法周孔之遺文。則天下守真之儒。實所幸甚。其餘已
具前議。其二曰。夫宗廟之設。主於誠敬。旋觀典禮。貳則非誠。是以匪因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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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別立廟宇。記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凡祭
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東都太廟。已廢多時。若議增脩。
稍違前志。何者。聖歷神龍之際。武後始復明辟。中宗取其廟。易置太廟焉。本
欲權固人心。非經久之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請祧藏。今廟室惟新。即須有主。
神主非時之造。廟寢又無虛議。如脩復以候時巡。則時巡惟載一主。備在方冊。
可得而詳。又引經中義有數等。或是弟子之語。或是他人之言。今廟不可虛。尊
無二上。非時不造主。合載一主行。皆大聖祖及宣尼親所發明者。比之常據。不
可同塗。又邱明脩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貶。至陳泄冶以忠獲罪。晉文以臣召君。
於此數條。不復稱君子。將評得失。特以宣尼斷之。傳曰。危疑之理。須聖言以
明也。或以東都不同他都。地有壇社宮闕。欲議構葺。似是無妨。此則酌於意懷。
非曰經據也。但以遍討今古。無有壇社立廟之證。用以為說。實所未安。謹按上
自殷周。旁稽古實。除因遷都之外。無別立廟之文。制曰。自古議禮。皆酌人情。
必若稷嗣知幾。賈生達識。方可發揮大政。潤色皇猷。其他管窺。蓋不足數。公
卿之議。實可施行。德章所陳。最為淺近。豈得苟申獨見。妄有異同。事貴酌中。
禮宜從眾。宜令有司擇日。脩崇太廟。以留守李石充使勾當。六年三月。擇日既
定。禮官既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寢。至五月。宣宗即位。復詔東都備法駕。
迎木主歸祔太廟。兩都太廟木主。自此始也。 

其年十一月。太常博士任疇上言。前月十七日。饗德明興聖廟。得廟直候論狀。
稱懿祖室在獻祖之上。當時雖以為然。便依行事。猶牒報監察使及宗正寺。請遇
禮詳窺玉牒。如有不同。即相知聞奏。爾後伏檢高祖神堯皇帝本紀。伏審獻祖為
懿祖之昭。懿祖為獻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極殊。今廟室奪倫。不即陳奏。尚
為苟且。罪不容誅。仍敕脩撰朱儔。檢討王皞。研精詳覈。得報稱。天寶二年。
制追尊咎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十載立廟。至貞元十九年制從給
事中陳京。右僕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議。以為禘祫是祖宗以序之祭。凡有國
者。必尊太祖。今國家以景皇帝為太祖。太祖之上。施於禘祫。不可為位。請按
德明興聖廟。共成四室。祔遷獻懿二祖。謹尋儔等所報。即當時表奏。並獻居懿
上。伏以國之大事。宗廟為先。禘祫之禮。不當失序。四十餘載。理難尋詰。伏
祈聖鑒。即垂詔敕。具禮遷正。其月。疇又奏曰。伏奉今月十三日敕。以臣所奏
獻祖懿祖二室倒置事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去月十七日。緣遇太廟祫享太祖景
皇帝已下群主。准貞元十九年所祔獻祖懿祖於德明廟。共為四室。准元敕各於本
室行享禮。審知獻祖合居懿祖之上。昭穆方正。其時親見獻祖之室。倒居懿祖之
下。於後遍檢圖籍。實見差殊。遂敢奏聞。今奉敕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得奉
禮郎李崗。太祝柳仲年。協律郎諸葛玫。李潼。檢討官王皞。脩撰官朱儔。博士
閔慶之等七人狀。稱謹按高祖神堯皇帝本紀。及皇帝圖譜。並武德貞觀永徽開元
已來諸禮。著在甲令者。並雲獻祖宣皇帝。是神堯之高祖。懿祖光皇帝。是神堯
皇帝之曾祖。以高曾辨之。則獻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獻祖之子。即博士任疇所
奏。倒祀不虛。臣等伏乞即垂敕詔。具禮遷正。其事遂行。 

大中六年正月。吏部尚書李景讓上疏。言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廟。當遷出。且穆
宗是陛下兄。敬宗已下。是猶子。陛下拜兄尚不可。拜姪可乎。使陛下不得親事
七廟。宜升代宗已下八廟。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下百寮集議。不定而止。 

中和元年。黃巢犯闕。僖宗避賊於成都。夏四月。有司請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詔
公卿議之。太常卿牛叢與儒者同議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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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之主。則祝史奉幣帛皮珪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齋車。每舍奠焉。今非巡
狩。是失守宗廟。夫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叢疑之。將作監王儉。太子賓
客李匡乂。禮部員外郎袁皓。建議同異。及左丞崔厚為太常卿。遂議立行廟。以
元宗幸蜀時道宮元元殿之前。架幄幙為十一室。又無神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達
禮者非之。明年。乃特造神主。以祔行廟。 

天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左僕射裴贄等二百六十七人奏。竊以昭宗皇帝。山陵虞
祭畢。祔太廟。合定祧遷。下尚書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廟朝大禮。宜循故實。今
據太常博士李侗柳莊議狀。證引不同。只請准近朝例。祧順宗一室。入祔昭宗神
主。從之。 

唐會要卷十七 

  祭器議 

永徽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議籩豆之數曰。謹按光祿式。祭天地日月嶽鎮海瀆先
蠶等。籩豆各四。宗廟。籩豆各十二。社稷先農等。籩豆各九。風師雨師等。籩
豆各二。尋此式文。事實乖戾。社稷多於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於日月。又不
貴少。且先農先蠶。俱為中祀。或四或六。理不可通。謹按禮記郊特牲雲。籩豆
之薦。水土之品。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此即祭祀籩豆
以多為貴。宗廟之數。不可踰郊。今請大祀同為十二。中祀同為十。小祀同為八。
釋奠準中祀。自餘從座。並請依舊式。從之。 

開元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敕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革。必本人情。籩
豆之薦。或未能備物。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縚。請宗廟之奠。每
座各加十二。又酒爵制度全小。僅無一合。執持甚難。請稍令寬大。仍望付尚書
省集眾官詳議。兵部侍郎張均。及職方郎中韋述等議曰。謹按禮祭統曰。凡天之
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鹹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
為之節制。使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
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
行禮。慈惠以布政。享之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今欲取甘旨之
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
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盛不鑿。昭其儉也。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
無方。何必師古。自漢以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
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意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
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明貴小賤大。
示之節儉。豈可舍先王之道。以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
將安用之。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章。請依古制。庶可經
久。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
聖賢所重。禮樂之本。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
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典。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薦獻。未有火化。
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糱。汙樽抔飲。則有元酒之奠。施及後王。禮
物漸備。作為酒醴。用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
九獻之殷。然神道至元。可存而不可測也。祭禮至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是以毛
血腥爓。元尊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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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存節制。故禮雲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鹹在。備物之情也。夫
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
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尊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燕享賓客。而
周公制禮。咸與毛血元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著家祭禮。
皆晉時常食。不復純用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祀明矣。是變禮文而通
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
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饌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
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
時。親發所中。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
敕有司。祭神如在。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祀典。無有漏略。皆詳名目。
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鮮肥盡在。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
隨物所宜。故太羹古食也。盛於豋。豋。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
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元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
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
廟。有兼倍之之名。近於侈矣。又按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
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稱酒爵全小。
須加廣大。竊據禮文。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
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未知今制。何所依準。請兼
詳今式。據文而行。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鄭玄雲。生人尚褻食。鬼神則不然。
春秋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又曰。太羹不致。粢盛不
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尚。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
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宜也。易曰。樽
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此明祭尚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
為明祀也。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甯如謹守舊
章。又漢家園陵。八節上食。自茲以降。代行其典。貞觀之後。禮法刊定。今陵
寢見有八節之奠。兼朔望常食。聖心追遠。每物加薦。不敢黷於宗廟。請施行之
於園陵。愚忝主司。顧非知禮。布之執事。惟裁擇焉。戶部郎中楊伯成。左衛兵
曹參軍劉秩。皆建議以為請依舊禮。於是宰臣具沔述等議以奏。上曰。享祀粢盛。
實思豐潔。不應法制者。亦不可用。於是更令太常。量加品味。韋縚又請每室加
籩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當時新果及珍羞同薦。制可之。又酌獻酒爵。上令用
龠升一升。合於古義。而多少適中。自是常依行焉。大歷元年七月五日敕。南郊
太廟祭器。令所司造兩副供用。一副貯庫。諸壇廟祭器。更別造一副。諸雜用者。
亦宜別造。不得效廟及諸壇祭器。 

  廟災變 

開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廟四室崩。上素服避正殿。迎神主於太極殿。初。將幸東
都。而太廟崩。召宰臣宋璟蘇頲問其故。對曰。今三年之制未畢。誠不可幸。凡
災變之發。皆所以明儆誡。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東都。上又召姚
崇。對曰。太廟殿本是苻堅時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
歲月滋深。朽蠹而毀。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木朽而摧。偶與行期相會。不是緣
行乃崩。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陛下為關中不熟。所以為人行幸。上曰。卿言正合
朕意。遂幸東都。右散騎常侍褚無量請脩德。諫曰。臣聞尚書洪範傳曰。王者陰
盛陽微。則先祖見其變。昔成湯遇旱。引事自責雲。女謁盛邪。今太廟毀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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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祖見變。後宮之中。非所幸者。親享之後。簡出少多。以應其變。又竊聞左
右近臣妄奏雲。國家太廟。其材木本是苻堅時舊殿按括地志雲。隋文帝創立新都。
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原非苻堅及宇文氏所作也。況我國家及隋文帝。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豈復遞取苻堅之舊殿。以充太廟者乎。此則言偽而辨。殊不足採
納。伏願精選舉。用賢良。節奢靡。輕賦稅。繼絕世。慎刑罰。納諫諍。察諂諛。
夫如是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和矣。人天和會。災異自銷。伏願虔奉
神心。克謹天誡。十月七日。伊闕人孫平子上封事曰。臣竊見今年正月。太廟毀。
此乃躋二帝之所致也。臣按左傳。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
於廟。今日有違於此也。昔魯文公二年。宗伯弗忌躋僖公於閔公上。後致太室壞。
春秋異而書之。今日有同於彼也。君子以弗忌為失禮。又按五行志書。僖公雖兄。
嘗為閔公臣。臣居君上。是為失禮也。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之弟上。
況弟臣于兄。豈可躋弟于兄上邪。昔莊公三十二年薨。閔公二年吉禘。自薨至禘。
尚有二年。春秋猶非之。失禮。況夏崩冬禘。不亦太速乎。且太廟中央曰太室。
尊高象也。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臣據此斷之。即太廟毀。亦今日將欲陵
夷之象。墮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祐我唐國。乃降此災。以陛下去年禘孝和於別
室。告祭於太廟。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後君也。昔躋
兄弟上。今令弟先兄祭。過有甚于古也。昔登臣君上。今亦如之。事豈不同邪。
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變豈不同邪。若以兄弟同昭。則不合出置別廟。若以臣子
一例。則孝和合進為昭。昔武氏篡國十五餘年。孝和挺劍龍飛。再興唐祚。反正
朔服色。鹹依貞觀故事。此即有大功於天下也。今禘於別室。是廢先聖之訓。棄
中興之功。下君上臣。輕長重幼。昔晉太康五年。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
太廟殿陷。改作殿宇。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月造。至十年
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毀壞。由此言之。天降災譴。非枯朽也。晉不知過。
天下分崩。王室大亂。特望天恩。少垂詳察。速召宰相已下謀議。移孝和入廟。
何必苦違禮典。以同魯晉。詔下禮官議。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等議曰。王制。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並太祖而七。昭穆者。父子之位。則知七世之廟。無兄弟之
義矣。殷繼成湯。至於帝乙。父子兄弟。十有二君。其正世止六而已。易乾鑿度
曰。殷之帝乙。六世王也。此則兄弟不數為世之明據也。又殷人六廟。親廟四並
湯而六。殷世兄弟四人。相次為君。若以為世。便當上毀四室。如此則無復祖禰
之祭矣。古之廟位。自禰已上。極于太祖。雖數溢叠毀。隨而上遷。三昭三穆。
未嘗有闕也。又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支子。無兄弟相為
後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父子曰繼。兄弟曰
及。禮。兄弟不相入廟者。假如兄弟代立。孫姪承統。告享之日。不得稱嗣子嗣
孫。則當上列雲伯考伯祖。下繫雲姪子姪孫。此乃成七廟之位號。不成繼統之義
焉。斯又不可之甚也。又殷十二世。惟三祖三宗。明兄弟相及。自別立廟。不必
繼之七世。後漢世祖。列序七廟。而惠帝不入其數。豈非文帝之嫡兄乎。及文武
代立。子孫克昌。為漢之大宗。晉景亦晉文之兄。緣景帝絕嗣。不列七廟之數。
何以知之。據永興元年告諡。世祖稱景帝為從祖也。若以晉武越次尊崇其父。而
致廟壞。遂及亂亡。何因漢氏遷出惠帝。宗尊文帝。而享世二十有四。歷年四百
三十。殷廟何嘗見崩。漢廟未始經折。殷漢之盛。委而不言。魯晉之災。引以為
喻。是以春秋書太室壞者。乃垂明誡。何必閔僖。晉太廟所以毀折者。天誅奢麗。
不以遷廟。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辨貴賤之差也。父子相繼。億萬人之心也。
昭穆列序。重繼統之義也。今孝和皇帝若與聖真皇帝相亞。在廟止成六世。何以
辨貴賤乎。裔嗣絕滅。何以宗後世乎。昭穆失序。何以成繼統之義乎。況國家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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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殷之陽甲。近法漢之成帝。特以孝和實中興之明主。開百世不毀之廟。別立園
寢。永以寧神。歲時烝嘗。與國終始。有何不可乎。平子雲。太廟崩。緣躋聖賢
所致。引僖公薨遷居閔公之上。稱為逆祀。取類當今。然孝和升新寢之後。聖真
皇帝方上祔高宗。斯則未嘗一日躋居孝和之上。引茲為證。豈非誣罔朝廷邪。平
子不識忌諱。肆其狂瞽。危言高論。謗訕朝廷。引衰晉之朝。比聖明之世。言偽
而辨。禮所不容。狀入。久不決。上令宰臣召平子與禮官對定可否。博士固執前
議。平子口辨所引。鹹有經據。獻等又不能屈之。時蘇頲知政事。以獻是從祖之
兄。頗黨之。議竟不行。平子上論不置。遂以平子為廉州都城縣尉。議者以平子
之議是也。 

至德二載十一月十五日。新作九廟神主。于長安殿安置。上親享之。先是。京師
宗廟被焚。上在彭城。原使人陷沒於鳳翔。先作神主。及是迎享。初。肅宗將復
宮闕。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告廟之禮。工部尚書顏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春秋時。
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盜焚毀。宜築壇於野。皇帝向東哭。然後遣使。
事竟不行。又曰。告廟祝文稱嗣皇帝。上皇在蜀。稱嗣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
歎重宣勞焉。先是。禦史大夫嚴郢為協律郎。知東都太廟。時安祿山陷東都。郢
潛奉九廟神主於私第。至至德三載。東都收復。有司備法駕迎神主歸於太廟。以
功遷大理司直。廣德初。代宗自陝將還。尚書右丞顏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廟。
然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甚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曰。用舍在
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除邪。 

建中二年二月。復肅宗神座於寢宮。初。寶應中。西戎犯京師。焚建陵之寢。至
是始創復焉。 

元和十一年正月。宗正寺奏。建陵黃堂南面丹景門。去年十一月。被賊斫破門戟
四十七竿。詔曰。所由闕于周防。敢爾侵犯。各據事狀。宜有科懲。知山門押官
決六十。削一任官。? 騎三衛。並決四十。陵令馬敘。罰一季俸料。陵丞李建。
罰一月俸。宗正卿李上公。罰一月俸。大中五年十二月。景陵有賊驚動。斫損神
門戟架等。至六年四月。下詔曰。景陵神門。盜傷法物。其賊既抵極法。官吏等
須有懲責。宗正卿及陵令縣令。已從別敕處分。京兆尹邦畿不能肅清。封部責帥
之義。其何以逃。宜罰兩月俸料。其日。貶宗正卿李文舉為睦州刺史。陵令吳閱
為岳州司馬。奉先縣令裴讓為隨州司馬。權知縣事主簿張行之為邵州司戶。陵丞
李咸停見任。仍殿三選。所由節級等科責。 

光啟元年三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前年冬月有震。俄然巡幸。主司宗祝。迫以
倉徨移蹕鳳翔。未敢陳奏。今將迴鑾輅。皆舉典章。清廟再營。孝思式備。伏請
降敕命。委所司參詳典禮脩奉。詔從之。又脩奉太廟使宰相鄭延昌奏。太廟大殿
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功績至大。兼宗廟制度有數。難為損益。今不審依
元料。脩奉為復。更有商量。下禮官詳議。太常博士殷盈孫議曰。如依元料。難
以速成。況帑藏方虛。須資變禮。竊以至德二載。以新脩太廟未成。其新造神主。
權于長安殿安置。便行享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為遷祔。今京城
除充大內及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欲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其
廳五間。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請更接續。建成十一間。以備十一
室薦享之所。其三太后廟。即於監內取西南屋三間。以備三室告享之所。詔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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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十二月。僖宗再幸寶雞。其太廟十一室。並祧廟八室。及孝明太皇太后等別
廟三室神主。緣室法物。宗正寺官屬奉之。隨駕至鄠縣。為盜所劫。三年二月。
車駕自興元還京。以宮室未備。權駐鳳翔。太常禮院奏皇帝還宮。先謁太廟。今
宗廟焚毀。神主失墜。請準例脩奉者。禮官議曰。按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傳曰。
新宮。宣公廟也。三日哭。禮也。按國史開元五年正月二十日。太廟四室摧毀。
時神主皆存。迎奉於太極殿安置。元宗素服避正殿。寶應元年。肅宗還京師。以
宗廟焚毀。於光順門外設次。向廟哭。歷檢故事。不見百官奉慰之儀。然上既素
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情理。竊循故事。比附參詳。恐須宗正寺具宗廟災毀神
主失墜事由申奏。皇帝素服避殿受慰訖。輟朝三日。下詔委少府監。擇日依禮改
造列聖神主。詔從之。 

  緣廟裁制上 

乾封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詔。朕每惟宗廟至敬。虔誠祼享。而二等一奠。情有未安。
思革舊章。用崇嚴配。自今已後。宗廟薦享爵及簠簋豋鉶。各宜別奠。其餘牢饌。
並依常典。 

儀鳳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常以仲春告祥瑞於太廟。上令禮官徵求故實。太常博
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
太廟。蓋緣告必有薦。便於禮也。又檢貞觀已來。敕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
起。上令依舊行焉。 

開元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敕。享宗廟。差左右丞相尚書嗣王郡王攝三公行事。若人
數不足。通取諸司三品以上長官。自餘祭享。差諸司長官及五品已下清官。至二
十三年正月二十日。自今已後。有大祭。宜差丞相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禦史大
夫攝行事。至二十五年七月八日敕。太廟每至五饗之日。應攝三公。令中書門下
及丞相師傅尚書禦史大夫嗣王郡王中揀擇德望高者通攝。餘司不在差限。至二十
七年二月七日制。宗廟致敬。必先於如在。神人所依。無取於非族。其應太廟五
享。宜於宗子及嗣王郡王中揀擇有德望者。令攝三公行事。其異姓官。更不須令
攝。 

二十一年二月十日敕。太廟九室。室長各三人。于見任齋郎中。揀擇有景行。諳
閑儀注者。送名禮部奏補。仍給廚食。滿十年與官。至天寶十載正月十日敕文。
廟者貌也。取象存焉。禮由情起。因心則感。太廟宜制內官。以備嚴奉。仍於廟
外造一院安置。庶申罔極之恩。無忘事生之禮。宜於舊中宗廟院安置內官。其室
長停。不須更補。內官。自肅宗剋復京城後。遂廢。至乾元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宗正卿李遵奏。每室准格各置室長三人。至十年並皆與官。中間李彭奏停。伏望
准格更置。敕旨依。貞元元年四月十三日敕。准建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敕。東都
祠祭既停。其郊社齋郎。不合更置並停者。其東都太廟齋郎室長。請准郊社例停
廢。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敕。宗廟祭享。籩豆宜加獐鹿鶉兔野雞等料。夏秋供臘。
春冬供鮮。仍令所司祭前十日。具數申省。准料令殿中省供送。至天寶五載四月
十六日詔。祭神如在。傳諸古訓。以多為貴。著在禮經。膟膋之儀。蓋昔賢之尚
質。甘旨之品。亦孝子之盡誠。既切因心。方資變禮。其已後享太廟。宜料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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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加常食一牙盤。仍令所司。務盡豐潔。至十一載閏三月二十九日敕。每月朔望
日。宜令尚食薦太廟。每一室一牙盤。內官薦享。仍五日一開門灑埽。至貞元十
二年十月十三日敕。太廟九室。及昭德皇后廟。每月朔望兩享。祭食共一十臺盤。
先是尚食造供。今月八日。中書門下奉宣進止。宜令宗正與太常計會。各令所司
辦集。不須更待尚食供送。 

天寶三載四月五日詔。頃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告享。雖卜吉辰。俱遵上日。
而義深如在。禮或有乖。自今已後。兩京宜各別擇吉日告享。九載十一月敕。自
今已後。每親告獻太清太微宮。及太廟。改為朝獻。有司行事為薦獻。巡陵為朝
拜。有司行事為拜陵。告宗廟與祭天地饗祀祝文。改昭告為昭薦。以為告者臨下
之制故也。 

貞元元年十一月。有事於郊廟。太常博士陸贄奏。請准禮用祝板。祭畢焚之。 

六年正月七日。祭官有慘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者。請許吉服赴宗廟之祭。
其同宮未葬。雖公除者。請依前禁之。 

唐會要卷十八 

  緣廟裁制下 

貞元九年九月制。昭德皇后廟神座褥。改用紫。初。昭德廟褥。出自禁中。因以
赭黃。至是太常卿裴鬱奏請。九室神座褥。並請用昭德色。上謂以尊後卑。不許。
十二月。太常博士韋彤裴堪等議曰。謹按禮經。前代故事。宗廟無朔望祭食之儀。
園寢則有朔望上食之禮。國家自貞觀至開元。備定禮令。皆遵舊典。至天寶十一
載三月。初別令上食。朔望進食於太廟。自太廟已下。每室奠饗。其進奠之禮。
內官主之。在臣禮司。並無著令。或雲。當時禮官王璵。不本禮意。妄推緣坐之
義。請用宴私之饌。此則可薦於寢宮。而不可瀆於太廟。一時之制。久未變更。
至今論禮者。貶王璵之議。伏奉今月八日進止。其朔望進食。宗正與太常計會辦
集者。伏以陛下虔奉宗廟。齋心自中。事歸有司。各令盡敬。然後詳議故實。臣
得竭誠。按祭統雲。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怵而奉之以
禮。由是牲牢有定制。籩豆有定數。罄天生地長之物。極昆蟲草木之異。苟可薦
者。莫不鹹在。先王以此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若王之食飲膳羞。八珍百
品。可嗜之饌。隨好所遷。美脆旨甘。皆為褻味。先王以此宴賓客。接人情。示
慈惠也。則知薦享宴會。於文已殊。聖人別之。以異為敬。今若以熟食薦太廟。
恐違禮本。又祭義曰。不祭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
忘。是故禴祠烝嘗。感時致享。此聖人俯就之中制也。今園寢每月二祭。不為疏
也。太廟每歲五饗。不為數也。則人臣執事。在疏數之閒。得盡其忠也。若令牲
牢俎豆之司。更備膳羞盤盂之饌。朔日月半。將以為常。環四時之中。雜五饗之
禮。為數既甚。黷亦隨之。雖曰不然。臣不信也。夫聖王之制。必師於古訓。不
敢以孝思之極。而過於禮。不敢以殽膳之多。而褻於味。伏願陛下遵開元萬世之
則。省天寶權宜之制。園寢之上。得極珍羞。宗廟之中。請依正禮。臣等忝司禮
職。敢罄愚衷。上令宣示宰相等曰。此禮已經先朝所定。朕未敢遽有改移。待更
商量。期於允當。至元和十四年二月。太常丞王涇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
令百官詳議。開元禮。太廟每歲禴祠烝嘗臘凡五饗。天寶末。元宗以上食每朔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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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常饌。令宮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為常。由是朔望不視朝。比於大祀故也。國
子博士史館修撰李翺奏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
周禮不載日祭月祭。唯四時之祭。禴祠烝嘗。漢氏皆雜用之。蓋遭秦焚書。禮經
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申己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
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
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
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若房元齡魏徵之徒。皆一代
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辭乎。斯足以明矣。伏乙太廟之
享。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
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循秦漢故事。斯為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
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意也。傳稱屈
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囑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其子屈建命去芰而
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不當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蓋明非
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芰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
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惟官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
得以為祭乎。且時饗於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
名。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維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
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敬修時饗。以伸追慕。尚
享。此祝詞也。前饗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於太
廟。各揚乃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饗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
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
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櫜。禮樂為大。故下百寮。使得詳議。臣等以為貞觀開元
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
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修而存之。以廣孝道。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
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為萬世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憚
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中書舍人武儒衡議曰。臣謹按開元禮。太廟九室。每年
惟五饗六告。祭用牲牢俎豆而已。劉歆祭議曰。大禘則終王。壇墠則歲貢。二祧
則時享。高曾則月祀。祖禰則日祭。國語雲。王者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此則往
古之明徵。國朝之顯據。蓋日祭者。薦新也。言物有可薦則薦之。不必卜擇日時
也。故叔孫通雲。古有嘗果。今櫻桃方熟。可以為獻。由是惠帝取以薦宗廟。是
不卜日矣。當時叔孫通之言。且曰古有嘗果。足明古禮。非漢制也。月享者。告
朔也。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為不可。則告朔必具牲牢明矣。春秋
又譏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則月祭。殷周已降。皆有之也。薦園寢者。始于
秦世。漢氏因之而不改。人君三年之制。以日易月。喪紀既以二十七日而除。則
朔望奠酹。不復親執。故既葬之後。移之園陵。又諸陵祠殿。月遊衣冠。取象平
生。務從豐潔。所以陵寢朔望上食。與太廟日祭月享。本旨不同。今王涇所引太
廟與陵寢同日時設祭。以為越禮。臣竊謂王涇但宜論太廟陵寢朔望奠祭可行可廢
之旨。不當以同日同時為議。何者。漢朝宗廟園陵。一百六十七所。郡國祠祀。
豈不與宗廟同日同時者乎。在禮既祭於室。又繹於祊。蓋廣乎求神者也。則宗廟
陵寢。嘗礿同時。理固無害。又韓臯引漢官儀。古不墓祭。韓臯議狀。檢不獲。
臣據周禮塚人之職。凡祭墓則為之屍。則古亦墓祭。但與漢家陵寢不同耳。安得
謂之無哉。又王涇狀乙太廟設祭。別加常饌。以為褻味。而韓臯則雲。法饌依經。
固非黷敬。臣按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祼饗先王。肆者。謂解牲體。薦血腥。灌之
以鬱鬯者也。又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割牛。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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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取膟膋。祭腥。敬之至也。夫豈謂常饌耶。蓋盡其愨焉。盡其禮而無過失焉。
所以然也。是以簠簋有數。籩豆有殺。雖多更聖賢。不敢加也。今夫常饌。庖人
羞之。膳夫熟之。糅以羶香。雜以鹹辛。具有司之烹炊。漏神明於媟近。意雖不
褻。而事已褻矣。況古者天子立七廟。又為壇墠。以祭去祧之王。近則起土。遠
則掃地。蓋彌遠而彌尊。益敬而益簡。臣以為陵廟近也。親親也。朔望奠獻。尚
潔務豐。宜備常膳。以廣孝也。宗廟遠也。尊尊也。禘祫時饗。告朔薦新。宜崇
古制。以正禮也。惟太廟望祭。無所本據。蓋異時有司。因其陵寢有朔祭望祭。
以為宗廟既有朔祭。則望祭亦合行之。殊不知宗廟朔祭。乃告朔也。臣以為宜罷
此耳。仲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蓋言理有更改。則三年之外。斯可矣。況天寶之
令。行於一時者哉。今陛下紹十聖之景光。廓八紘之氛祲。風掃長彗。神驅大妖。
銷金戟以厚農。直玉鬥而序政。博采群議。詳求典經。將欲成一王之教。垂萬世
之法。安可因陵寢緣情取象之禮。黷宗廟薦鬯設饌之儀。甚不然也。事竟不行。 

元和元年十二月。禮儀使高郢奏。六典。凡駕行幸。有夜警晨嚴之制。今署司所
申。是並警亦呼為嚴。相承已久。樂官不能辨。伏奏開元禮。皇帝時饗太廟。及
上辛祈穀於圜丘。皆於正殿致齋。第三日欲赴行宮。前七刻五刻二刻。有三嚴之
儀。並無五更三點以前四嚴。及駕至橋一嚴之文。伏請勒停。准禮依時刻三嚴。
又其時所設宮懸。懸而不作。鑾駕進發。不鳴鼓吹。至祀日。太廟饗禮畢。鑾駕
欲發。及南郊行事。鑾駕還宮之時。然後各有三嚴。皇帝既還大次。停一刻須槌
一鼓為一嚴。三刻須槌二鼓為再嚴。五刻須槌三鼓為三嚴。往例儀注。皆准此禮。
鼓吹署所申。並與禮文不同。又都不知准禮。是行事畢有三嚴之制。伏以立禮之
旨。務於精誠。鑾駕出宮。在祀前之日。猶懸而不作。不鳴鼓吹。況祠所齋潔。
明發行事。此夜誠合清淨。不應鉦鼓諠譁。其鼓吹署所申四嚴及臨上壇一嚴。伏
請勒停。其行事畢後。南郊迴。請准禮依時刻三嚴。太廟宿其後不嚴。及南郊迴。
於明德門裏鼓吹。引駕至丹鳳門。 

二年九月。中書門下上言。先王制禮。皆有著定之文。後聖沿情。或徇一時之敬。
過猶不及。遂至於煩。詢於有司。參酌禮意。若無釐革。稍黷舊章。其太廟諸陵
薦新。諸陵節日遣使。臣等商量。請每除太廟時饗。及朔望上食。諸陵朔望奠。
親陵朝晡奠外。餘享祀及忌日告陵等。並停。其果實甘橘蒲桃菱梨。遠方所進。
並請遣使於諸陵薦獻。果實之中。甘瓜時異。亦請至時上薦。其餘瓜果。四時新
物。並委陵令與縣司計會。及時薦獻。其專使亦停。制可。三年四月。太常禮院
上言。太廟時享。及告廟朔望薦食同日。謹按禮經。祭不欲數。伏乙太廟禘祫。
祭禮重於時享。准禮時享與禘祫同月。即其月但行禘祫。不行時享。蓋不欲煩。
是禮先重者。今時享重於朔望薦食。稽求禮情。參酌輕重。於時享之月。朔望薦
食。亦合便停。若兩禮並行。即祭恐煩黷。伏請每至時享及臘享。但行享禮。其
月朔望薦食。請停。餘月一準舊例。如告廟日與朔望薦食日同。伏請先行告禮。
然後薦食。即冀疏數有節。合於禮令。從之。 

四年九月。監察禦史劉遵古奏。太廟五享攝祭三公等。伏准開元二十五年七月八
日敕。每至五饗之日。應攝三公。令中書門下。及丞相師傅尚書禦史兼嗣郡王。
擇德望高者通攝。諸司不在差限者。伏乙太廟攝祭公卿。准敕令先差僕射尚書及
師傅等。如無此色官。亦合次差諸司三品。比來吏部因循。不守敕文。用人稍輕。
伏請起今年冬季已後。敕吏部准敕差定。如僕射尚書等闕。即差京師三品職事官
充。敕。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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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六月敕。今月祔享太廟。闕憲宗皇帝室祝版。劃睿宗皇帝室祝版勾當點檢。
並進署官知廟宗正少卿嗣寧王李子鴻。監察禦史崔銳。太常博士王彥威等。各得
款狀。敕。宗廟之禮。嚴肅是先。薦告之詞。精審為切。方將升祔。安可九室皆
同。既已祧遷。豈宜四昭鹹在。李子鴻專司廟事。錯進祝文。罪有根源。理難降
減。宜停見任。博士既失於詳定。禦史又曠其監臨。若不薄懲。恐乖至當。王彥
威罰兩月俸。仍削一階。崔銳罰一季俸。仍削兩階。餘並釋放。已後有禮合變文。
事宜中節者。太常博士不得更稱舊例。致令差殊。當舉嚴科。別有處分。故事。
將祔禮。先告於廟庭。跪奉入室曰。以今吉辰。某皇帝神主祔謁。遂奉神主詣第
七室祔享。而不再告。享畢。祔於第九室。設安神之幕而韜之。然則告太廟者。
以孫祔於祖。尊不得伸也。是時憲宗神主升祔。宰臣不詳舊典。令有司再告祔禮
於太極殿。禮官執議不聽。適屬宗正寺進祝版。誤以憲宗尊號為睿宗。禦史博士
職當省察。不知其誤。宰臣兼怒之下。詔削罰而變其舊禮。時甚非之。 

長慶元年七月。監察禦史路群奏。今月九日孟秋。享太慶廟。攝太尉國子祭酒韓
愈。准式於太廟致齋。今於本寺監省。有違格式。敕。宜罰一季俸。太和二年。
享敬宗皇帝祝文。稱皇孝弟。太常博士崔龜從奏議曰。臣審詳孝字。載在禮文。
議本主于子孫。理難施于兄弟。按禮記卜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虞
之稱哀。與祭之稱孝。其義一也。於祖禰則禮宜稱孝。于伯仲則止可稱名。又東
晉溫嶠議宗廟祝詞。言孝字非子孫則不稱。若旁親則言敢告。故當時朝議。鹹以
為宜。今臣上考禮經。無兄弟稱孝之義。下徵晉史。有不稱旁親之文。臣謂享敬
宗廟。宜去孝弟兩字。從之。 

五年五月。太廟第四室六室缺漏。上怒。罰宗正卿李銳。將作監王堪。乃詔中使
補葺之。右補闕韋溫上疏曰。臣聞吏舉其職。國家所以治。事歸於正。朝廷所以
尊。夫設制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國有經費。而最重者。奉宗廟也。伏乙太廟
當修。詔下逾月。有司弛慢。曾不用心。宜黜慢官。以懲不恪之罪。擇可任者。
貢以繕完之功。此則事歸於正。吏舉其職也。而聖思不勞。百職無曠。今慢官不
恪。止於罰俸。憂軫所切。使委內官。是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
為陛下所私。群官有司。便同委棄。此臣竊為聖朝惜也。事關宗廟。皆書史冊。
苟非舊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詔書。委所司營繕。則制度不紊。官業交修。疏
奏。乃罷中使修葺。 

開成五年五月。太常禮院奏。宣懿皇太后祔廟。伏惟開元禮。有皇后祔廟牲牢樂
懸典。太廟享一室。禮同。今宣懿皇太后饗禮。伏請宣下敕旨。宜依其年六月太
常禮院奏。宣懿皇太后寶冊函。按晉太武帝追尊簡文鄭太后。問冕旒璽綬。歸藏
何處。徐邈答雲。臣按太始元年追尊。四年。太后崩。及開陵合葬。其綬藏於陵
中。是元不埋之也。臣謂今藏於廟中。宜合前事。准國朝故事。讓皇帝及增諸太
子寶冊。並隨神主於廟中安置。敕旨。宜依。 

大中三年十二月。詔曰。太常博士李稠所進狀。言追尊順宗憲宗諡號。禮官請別
造神主。及改題事。請集通儒詳定者。宜令都省集議聞奏。於是左司郎中楊發。
都官郎中盧搏。都官員外郎劉彥謨等五人議曰。臣等伏以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
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諡。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敻無其文。周加太王季歷
文王之諡。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諡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
近在兩漢。並無其事。光武皇帝中興。定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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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十一帝後神主至洛陽。當草昧之時。兵力艱乏。專遣奉迎。時神主不合新造故
也。事歷魏晉。下及周隋。雖易世一旅之君。亦有講學知禮之士。皆不聞加諡追
尊。改主重題。書在史策。可覆視也。今惟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為證。伏以
鄭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後已祔琅邪邸廟。其後母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
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
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諂臣貪君。私用此謬禮。
改造神主。比量晉事。義絕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後。實武宗之母。以子之貴也。
祔別廟正為得禮。享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為太后。因臣因數。正得其
宜。今若改造新主。題去太字。即是穆宗上僊之後。臣下追致妃嬪之禮。黷亂正
經。實驚有識。臣當時並列朝行。知其謬戾。伏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
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穢媟聖唐大典。猥蒙下問。
故敢盡言。又謹徵盛唐前例。甚有明文。國史雲。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長安
通義裏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
奉舊主矣。其加諡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皇後攝政之後。累累有之。
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國史。並無改造及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於
簡策。臣等以為即當告新諡於廟而止。不重題易主明矣。今改造神主。自古並無
其事。惟重題之禮。國史有開元初太常卿韋縚奏。以宗廟題後主雲天後聖帝武氏。
一廟二帝。事不師古。請削去舊號。直題雲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從之。則不知
其時削去舊題乎。追用何代之禮耶。今禮之疑者。決在聖慮。伏俟奏聞。以臣等
所識。當以新諡典冊告於陵廟。正得其宜。神主不改造。不重題。為得禮。中書
門下上言。改造改題。並無所據。酌情順理。題則為宜。況今士族之家。通行此
例。雖尊卑有異。而情理則同。望就神主改題。則為通允。敕旨宜依。 

  配享功臣 

�퍞뙙ꆣ떄ꆣ릦뎼엤쿭폚轒춥ꆣ뙅쿭葴늻엤ꆣ쇮ꆣ듳떄뙅횮죕ꆣ릦뎼腋뗃엤
쿭ꆣ돵ꆣ첫뎣쟤뽟뗈흨ꆣ릦뎼떄쿭횮죕ꆣ엤쿭轒춥ꆣ뙅벰镲ꆣ葴뷔늻ꆣ
웤흨쯬탐ꆣ훁풪돵ꆣ迍쇮뙅횮죕틠뷔엤ꆣ럇앦뗤튲ꆣ 

룟ퟦ轒쇹죋ꆣ �쮾뿕뮴낲뺸췵짱춨ꆣ�쮾뿕뫓풪췵킢릧ꆣ짐闸폒荗짤蟸릫
틳즽ꆣ�쏱늿짐闸폥蟸릫蒢헾闾ꆣ腋�퍞쪮쯄쓪쪮퓂쪮컥죕ꆣ�쮾춽훜뚨릫
커쪿? ꆣ酣쯄쓪죽퓂웟죕ꆣ컄쏷풪쓪춣ꆣ�첫ퟓ첫躟캺蟸릫엡볅ꆣ�뙙늿짐
闸蟸릫蒢컄뺸ꆣ腋쳬貚쇹�헽퓂쪮죽죕ꆣ 

첫ퟚ轒웟죋ꆣ �첫캾솺컄헑릫랿풪شحمꆣ�쮾춽짪컄ꭉ릫룟쪿솮ꆣ�짐闸ퟳ荗짤
쩙훒릫쟼춻춨ꆣ腋�퍞뛾쪮죽쓪뻅퓂뛾쪮쯄죕ꆣ훁폀믕쯄쓪뛾퓂ꆣ랿풪شحم틔ퟓ
�郛랴ꆣ춣엤쿭ꆣ�첫캾컄�릫캺ꆣ짱لمح죽쓪뛾퓂쪮컥죕ꆣ첫캾�蟸릫
豏齯볉ꆣ�쮾춽크뺰커릫샮뺸ꆣ쮾뿕졒돉릫뛅죧믞ꆣ腋쳬貚쇹�헽퓂쪮뛾죕ꆣ 

룟ퟚ轒쇹죋ꆣ �첫캾�커컄릫샮蓞ꆣ�뢮荸춬죽쮾놱욽뚨릫辈탐돉ꆣ�鍐훝
듳뚼뚽룟릧릫푓뺴ퟚꆣ�짐闸폒荗짤룟쳃훒릫훜ꆣ腋뒹린뛾쓪헽퓂쪮튻죕
ꆣ웤푓뺴ퟚꆣ짱لمح뛾쓪뛾퓂튻죕춣ꆣ짐闸폒荗짤뫓쓏컄훒릫쯬솼ꆣ�쮾
춽ꙴ뽨컄醗릫룟벾�ꆣ�쮾뿕颷돇컄ꭉ릫蒢죊�ꆣ腋쳬貚쇹�헽퓂쪮뛾죕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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훐ퟚ轒냋죋ꆣ 쫌훐흓蟸릫뮸辩릠ꆣ쫌훐욽鲡췵뺴閟ꆣ훐闸쇮鵨쓏뾤췵辈볭횮ꆣ
�첫캾늩컄ꭉ췵듞풪閥ꆣ훐闸쇮쓏뾤췵풬쮡벺ꆣ腋풪쇹쓪쇹퓂뛾쪮뛾죕ꆣ
�쮾뿕솺컄믝릫뗒죊苜ꆣ�짐闸ퟳ荗짤تحج�릫캺풪훒ꆣ�첫ퟓ짙놣샅킰뾤릫췵춬
ꆣ腋쳬貚쇹�헽퓂쪮뛾죕ꆣ 

ퟚ轒뛾죋ꆣ �쮾뿕푓컄�릫챋맥ꆣ짐闸ퟳ�쿠탬컄ꭉ릫蒢폄쟳ꆣ腋풪쇹쓪
쇹퓂뛾쪮죽죕ꆣ 

풪ퟚ轒죽죋ꆣ �첫躟퇠컄�릫辈핦ꆣ�첫ퟓ짙躟듺蟸릫맹풪헱ꆣ훐闸쇮�蟸릫
췵ꆣ饺쓪퓂캴ꭀꆣ 

썃ퟚ轒뛾죋ꆣ �첫躟컄醗릫쏧镸쟤ꆣ듳驶쯄쓪쪮퓂웟죕ꆣ�첫캾벽ꭉ쓂릫
엡쏡ꆣ풪뫍쯄쓪냋퓂ꆣ 

듺ퟚ轒튻죋ꆣ �첫캾럚훒커췵맹ퟓ荸ꆣ붨훐뛾쓪쪮튻퓂ꆣ 

뗂ퟚ轒죽죋ꆣ �첫躟컷욽훒커췵샮ꆣ�첫캾훒쇒릫뛎탣貍ꆣ腋풪뫍쯄쓪냋퓂
ꆣ�첫躟훒커릫鲆걻ꆣ풪뫍쯄쓪뻅퓂쯄죕ꆣ 

醗ퟚ轒쯄죋ꆣ �쮾춽탻�릫뛅هى집ꆣ�첫躟엡뛈ꆣ闾닽쇹쓪쪮퓂ꆣ�쮾춽췾
커릫룟돧컄ꆣ�첫캾샮郥ꆣ闾닽쇹쓪쪮튻퓂ꆣ 

 챋쫏흨풻ꆣ엤쪳횮셸ꆣ폃풪蓬ꆣ힌蕦붛빝ꆣ릦돉뺆颋ꆣ뻽뎼셸훘ꆣ뵋쪼뙙
돧ꆣ짺돐躧땚횮뛷ꆣ쯀엣蟀뺴횮ꆣ蟸볒醗헂죽듺ꆣ뒹릠냙췵ꆣ엤릦뎼ꆣ뇘�
맊貍ꆣ캩썃ퟚ튻쫒ꆣ샭폐캴낲ꆣ쟒썃ퟚ놱횮镲ꆣ躟뵹튻싃ꆣ돵훁커ꆣ죋탄짐
鍵ꆣ엡쏡닝蒓횮훐ꆣ붨듳셸틔蓱�ꆣ썃ퟚ뗇顏횮ꆣ틲컯쟩폐뻽ꆣ쫕쒼
탛ꆣ헻苤컄컯ꆣ쪮졦횮躟ퟸ훂ꆣ죽잧횮荸齯ꆣ뚨짧펋ꆣ퓊쳬쿂탄ꆣꪚ첎轒쳃ꆣ
퍈돐쯣ꆣ쥷웤�퓂ꆣ랿첫캾쓋臭ꆣ뫵룴쓪ꆣ쏧첫躟랽훁ꆣ햓웤잰ꆣ�좻뿉
횪ꆣ핚틔蓬蓚ꆣ늻퇔뛸뇦ꆣ쟒엡쏡�첫캾훆푾ꆣ앒蛊횮荸ꆣ늻벰킡骚ꆣ迄쿭
횮뙙ꆣ貢엤듳齁ꆣ룒잰ꆣ틔뗤ꆣ홝돇ퟴ쏼ꆣ쪒뫎쫗돶鵨뎯ꆣ엤흨
릦ꆣ엡볅𣝺폚룟轒ꆣ죴틔쏧첫躟迄횮ꆣ엡첫캾쓋�ꆣ葴뫏춬쿭轒춥ꆣ�늻
퇅럻잰샽ꆣ 

  雜錄 

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有司言將行禘祭。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
一十八人議曰。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于宗廟者。患其過禮也。故
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至於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潔粢豐盛。禴
祀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尊崇其德。以勸嗣臣
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家。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
烝為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遵鄭學。未有將為時祭者。又漢魏祫祀。皆在十
月。晉朝禮官。欲用孟秋殷祭。左僕射孔安國啟彈。坐免官者不一。梁初誤禘功
臣。左丞何佟之駮議。武帝允而依行。降暨周齊。俱遵此義。竊以五年再殷。合
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預。大則兼及有功。今禮禘無功臣。
誠謂禮未可易。詔改今從禮焉。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謹按祫者。合食。禘乃禘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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禘小於祫。理則非疑。商書稱從與大享。周禮著祭於大烝。是知小祀不及功臣。
其事又無可惑。魏晉已降。未嘗釐革。今欲改更。實謂非宜。六經莫見斯文。三
雍不揚其跡。悠悠之論。蔑足雲也。又尋古之配祭。皆在於冬。據其時月。益明
非禘。況乎臣之立功。各因所奉。享祀之日。從主升配。禘之為祭。自於本室。
廟未毀者。不至太祖之庭。君既不來。而臣獨當祀列。對揚尊極。乃非所事。豈
容山河之誓。務乎殷重。霜露之感。從於簡略。論情即理。孰曰可安。今請祫配
功臣。禘即不及。依經合義。進退為允。 

元和四年八月。詔曰。朕聞昔日之佐。制物者咸有大功。惟五官以配五帝。自時
厥後。有國家者。莫不以輔弼社稷之勳。登名大烝。陪享清廟。苟非茂德。孰允
盛儀。贈太尉冕。望重巖廊。時為材幹。靈武艱阻。首贊經綸。宣力股肱。平心
鼎飪。佐戡定之成業。推翼戴之嘉猷。贈太師晟。識精韜鈐。神假雄武。建中寇
孽。躬踐憂虞。垂餌虎狼。致威尊俎。刷宮廟之塵穢。迴日月之光輝。贈太尉秀
實。氣全柔剛。節固金石。兇渠僭逆。躓蹶根萌。矯命還師。衷刃決死。紓阽危
於怵迫。挫狂狡之姦謀。並材為時生。用當運否。感雲龍而應變。炳辰象以降靈。
光復寰區。振揚風概。勳庸藏於盟府。寵飾備於前朝。光陰不追。盛烈如在。朕
頃因郊祀。爰舉典常。俾差茂勳。以配殷祭。惟鹹有一德。允屬乎三臣。庶昭示
於將來。式崇恩於既往。冕宜配於肅宗廟庭。晟秀實宜配饗德宗廟庭。九月四日。
詔曰。旌勸是先。允協念功之義。薦羞爰舉。幸追配饗之儀。贈太師渾瑊。鍾秀
誕靈。逢時翼聖。銘鏤金石。帶礪山河。績既著於先朝。業宜光於後? 。俾之從
祀。用表遺勳。宜配享德宗廟庭。 

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禮院奏。十月十三日。太廟祫享。廟庭配享功臣。得修撰官
朱儔狀。自高祖至德宗。每室並有功臣配饗。伏以憲宗皇帝。誅盪淮蔡。削定河
朔。武功英略。赫耀中興。啟沃謨猷。必資元輔。其配享功臣。伏請聞奏。定名
降下。敕旨。宜令尚書省禦史臺四品已上。兩省五品已上。同詳議聞奏。都省議
曰。伏以憲宗皇帝。元德英猷。邁越千古。神機睿算。恢復四荒。既戮惠琳。聯
誅闢錡。眷求良輔。果集大勳。乃覆淮蔡之妖巢。刈河朔之餘孽。皇威震耀。寰
宇和寧。偃武修文。幾無遺事。陛下崇嚴享禮。爰軫孝思。將舉元勳。以顯丕績。
臣等伏以故司徒兼中書令贈太師裴度。天縱公忠。道宏匡濟。始處司言之任。屢
陳憂國之誠。嘗因別召。深得聖旨。乃貳邦憲。使於藩方。處嫌疑者。盡付心誠。
懷顧慮者。必得腰領。俄升相位。專任大事。遂乃擒元濟。梟師道。承宗效順。
劉總叩頭。程權來朝。同捷就戮。蓋憲宗有知人之明。而度盡致君之道也。於是
息瘡痍。培根本。區宇無獷悍之俗。元和為盛明之代。薰灼天下。將明帝圖。古
往今來。善無與讓。即宜祗配聖德。光揚大勳。詳考功行。無先於度。敕旨。朕
以憲宗皇帝道協中興。威加寰海。開啟聖意。則有杜黃裳。弼成功業。則有裴度。
宜同配享祀。又敕曰。論功配食。文武宜兼。元和一朝。武臣功力最高者。定一
人與裳度同配享憲宗皇帝室。十一月敕。李愬有平蔡之績。高崇文有收蜀之功。
較量二臣。勳勞最重。宜以李愬高崇文同配享憲宗廟庭。 

大中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武德已來。宰輔名跡在上等者。及配享功臣子孫。
伏以勳德之後。慶賞所延。每有恩制。多令訪錄。將以興廢繼絕。尊賢報功。事
歸獎勸。義主沈翳。近日諸家。自論頗眾。史官曹闕。合用者稀。縱欲比擬。亦
未詳悉。應前件兩色子孫。准前後制敕。令搜訪與官者。望許於吏部陳狀。便委
磨勘。如審是嫡嗣。未有官名者。具狀聞奏。非時與一人解褐官。如有出身。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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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官。選日優與處分。如自以才行嘗登科第。及是諸房子孫。不承祭祀。並先
因存獎。以授正官者。並不在限。即冀所加恩例。式協本條。敕旨。宜依。 

四年五月。宗正少卿李從易奏。伏以周禮設六功之官。皆配烝祭。漢晉已降。或
以祫配。國朝禘袷二享。功臣皆得配於廟庭。蓋以崇勳表忠。亦冀招賢廣類者也。
故自武德已來。功臣列在祀典三十八人。俾其按樽俎之榮。列君臣之位。祭神如
在。因祭來貺。宗廟合祀之時。元勳配享之禮。苟非誠敬。曷表告虔。竊見今年
四月十三日。禘享。功臣配食者。單席暴露。列在殿庭。雖有風雨。亦不移避。
仰惟國之大典。卑褻至此。伏讀國史。開元十七年元宗詔。昭陵彷像。見太宗立
於神遊殿前。及寢宮聞室中謦欬之音。又於寢宮門外。設奠以祭。陪陵功臣將相
蕭瑀房元齡等。如聞蹈舞之聲。事驗神徵。光輝史冊。慢易乖敬。則何以上副高
祖太宗待劉魏房杜之本意也。臣本官宗司。專奉廟事。庶修職業。不敢因循。伏
請自今已後。敕有司先事修備幕次。及新潔席褥。以申如在之敬。用展報功之思。 

唐會要卷十九 

  廟隸名額 

太廟署舊隸太常。官有廟令丞各一員。至開元二十一年二月二日。敕宗廟所奉。
尊敬之極。因以名署。情所未安。宜令禮官。詳擇所宜奏聞。至五月十六日。太
常少卿韋縚奏曰。謹按經典。竊尋令式。宗廟享薦。皆主奉常。別置署司。事非
稽古。其太廟署望廢省。本寺專奉其事。許之。至開元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敕宗正設官。實司屬籍。而陵寢崇敬。宗廟惟嚴。別隸太常。殊乖本系。奉先之
旨。深所未安。自今已後。諸陵廟署。並隸宗正寺。其宗正官屬。並擇宗子為之。
永以前奉園廟。敦敘親親。我之宗盟。異姓為後。至天寶十二載五月十二日。太
廟及諸陵署。依舊隸太常寺。至德二載十一月二日。陵廟並依宗正寺收管。至永
泰元年二月十九日。敕諸陵廟署。並隸太常寺。至大歷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敕諸
陵廟。並宜依舊宗正寺檢校。 

  孝敬皇帝廟 

儀鳳二年四月二日敕。孝敬皇帝。神主再期之後。宜祔於太廟之夾室。遷祔之日。
神主遍朝六廟。仍令禮官考覈前經。發揮故實。具為儀制。副朕意焉。至神龍元
年六月十五日。祔孝敬皇帝神主于廟。號義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禮儀使中書令姚元之等奏稱。准禮。先帝即合祔廟。
其太廟第七室。皇昆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追尊
神龍之初。乃令升祔。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者。不合列敘昭穆。又古者
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陽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廟。祔孝
敬皇帝及哀皇后神主。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制。在此神主。望入
夾室安置。伏願以義斷恩。式存祀典。從之。 

開元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將作大匠韋湊上疏曰。臣聞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
廟。百世不毀。故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漢
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後代有稱宗。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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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況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
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
諸祀典。何義稱宗。以臣庸識。竊謂不可。望更令所司詳議。務合於禮。於是太
常請以本諡孝敬為廟稱。從之。至七年十月九日。祔孝敬皇帝神主于東都從善裏
新廟。故來廷縣署。至十八年九月八日。敕緣祫享孝敬神主。當廟自為享祭。大
歷十四年十二月。有司言。孝敬皇帝尊非正統。且不列于昭穆。今廟廢而主存。
請毀之。遂瘞主於廟。其廟自天寶後。祠享久絕。 

  讓皇帝廟 

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辛未。太尉寧王薨。追諡曰讓皇帝。又追贈妃元氏為恭皇后。
立廟于京城啟夏門內立政坊。廟制如德明。四時有司行事。至天寶三載四月。敕
讓皇帝今後四祭。宜為大祀。上元二年。禮儀使太常卿劉晏奏。讓皇帝廟。請停
四時享獻。每至禘祫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牢樽豆之禮。同太廟一室
之儀。 

開成四年三月。中書令門下奏。伏以讓皇帝睿宗之子。元宗之兄。位止列藩。功
非及物。元宗情深同氣。恩起權宜。贈王者之尊名。申友于之私分。別搆廟宇。
以時烝嘗。求之古先。則匪經制。比及肅宗之代。歲月未深。禮儀使杜鴻漸言其
不可。四時享獻。從此並停。每至禘祫之年。猶令一祭。伏以禘祫之禮。義理甚
明。祫謂合祭祖宗。禘謂審諦昭穆。讓帝親非正統。名是贈加。久從禘祫。頗為
乖爽。臣等又以睿宗之尊崇。元宗之功德。皆以親盡祧去。藏主於夾室之中。而
讓帝宗祀依然。廟宇仍舊。曾無昭穆之序。而有禘祫之儀。惟情與理。俱所未可。
況自建立。於今九廟。比章懷孝敬。名位猶輕。與德明興聖。則尊卑頓異。豈可
因循不毀。享獻無窮者也。伏以今年夏。禘祭俯臨。輒敢舉明。特希廢革。如或
以臣等所見。不至乖殊。望下禮官。詳議聞奏。其年四月。太常寺奏議曰。臣等
伏以讓皇帝追尊位號。恩出一時。別立廟祠。不涉正統。既非昭穆禘祫所及。又
無子孫享獻之儀。親盡則疏。歲久當革。杜鴻漸所議禘祫之月時一祭者。蓋以時
近恩深。未可頓忘故也。今睿宗元宗。既已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其中亦有追
贈奉天承天皇帝之號。皆已停廢。則讓皇帝之廟。不宜獨存。臣等參詳。伏請准
中書門下狀。便從廢毀。沿情定禮。實為協宜。制從之。 

  儀坤廟 

先天元年十月六日。祔昭成肅明二皇后于儀坤廟。廟在親仁裏。 

開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昭成皇后祔于太廟。至八月九日。敕肅明皇后。依前儀
坤廟安置。初欲祔於太廟。太常博士陳貞節等。以肅明皇后。不合與昭成皇后配
祔于睿宗。遂奏議曰。臣聞於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後。禮
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伏惟昭成皇后。太姒之德。已配食于睿宗。則
肅明皇后。無帝母之尊。自合別立一廟。謹按周禮雲。奏夷則歌中呂。以享先妣
者。薑嫄也。薑嫄是帝嚳之妃。後稷之母。特為立廟。名曰閟宮。又禮論雲。晉
伏系之議雲。晉簡文母鄭宣後。既不配食。乃築宮於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
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嫄宣後。別廟而處。四時享祀。一如舊儀。從之。
於是遷昭成皇后神主。祔于睿宗之室。惟留肅明皇后神主于儀坤廟。八月二日。



唐会要 

 174

敕儀坤廟隸入太廟。不宜頓置官屬。至二十一年正月六日。遷祔肅明皇后神主于
太廟。其儀坤廟為肅明觀。 

  諸太子廟 

舊制。諸贈太子廟令各一人。從八品上。丞一人。正九品下。錄事以下。准隱陵
署例。神龍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嗣雍王守禮奏。敕賜臣父廟號陟岡。乞隸太常寺。
仍請安國相王書額。 

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守供祀享。上疏曰。王者祀典。義存
德坊。猶且遠廟為祧。去壇為墠。親盡則毀。此皆為繼體之君焉。苟非斯文。並
從鹹秩。伏見章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於民。立事於世。
而寢廟相屬。獻祼連時。事不師古。以克永世。臣實疑之。今章懷太子等。乃以
陵廟。分署官寮。八處修營。四時祭享。物須官給。人必公差。合樂登歌。鹹同
列帝。夫金奏所以頌功德。登歌所以颺輝光。以感神祇。以和邦國。故詩曰。鐘
鼓既設。一朝饗之。錫有功也。若使無功而頌。無德而颺。乃以姑洗為宮。蕤賓
為羽。聲含六代。或類五郊。奏鹹和以降神。歌肅雍以延祉。是使舞詠非虔。金
石乖儀。謹按周禮。始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名維何。臣謂八署司存。
員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鹹停。臣又聞磬石維城。既開封建之典。別子為祖。
非無大小之宗。其四陵廟等。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
冀合禮經。上令有司集群官詳議奏聞。駕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
並前皇嫡? 。殞身昭代。聖上哀骨肉之深。錫烝嘗之享。憲章往昔。垂範將來。
昔嫄廟列周。戾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史宏規。後賢令範。固
知父子之愛。兄弟之恩。情有所殺。方崇大教。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
使登僕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則太子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
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雖史有詳略。而微
旨見存。又定西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元注雲。煬公。伯禽之子。季
氏禱而立其宮也。竊以宮廟同號。建立不殊。季氏陪臣。煬公遠祖。因禱立廟。
尚不為嫌。豈與夫睿聖因心。闡揚至化。惟篤維親之祀。垂永久之法。考之漢儲
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公又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戾匪漢思。所枉者深。所
宜者鮮。黷神慢禮。理必不然。且尊以儲後。位絕諸侯。諡號既崇。官吏有典。
去羊存朔。非禮所安。徇利忘禮。何以為國。太常博士段同泰議曰。伏據隱太子
等。皆稟殊恩。式創陵寢。一羞蘋藻。驟移檀柘。豈非睦親繼絕。悼往推恩者歟。
況漢置戾園。晉修虞祀。書稱鹹秩。禮紀百神。紛綸葳蕤。可略言矣。隱太子等
並特降絲綸。別營祠宇。義殊太廟。恩出當時。借如逝者之錫蘋藻。亦猶生者之
開茅土。寵章所及。誰謂非宜。且自古帝王。封建子孫。寄以維城之固。鹹登列
郡之榮。豈必有功於民。立事於世。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歿之跡
不同。而君臣之恩何別。此則輕重非當。情禮宜均。神道固是難誣。人情孰雲其
可。又謹按隱太子是皇帝曾伯祖。本服緦麻。章懷是伯父。本服周年。懿德節湣。
鹹是堂昆。本服大功。親並未盡。廟不合廢。又班彪雲。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
祀。皆數復紛紜不定者何。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編定也。按
匡衡之議。戾太子等。以親未盡不毀。斯則遠窺青史。無可廢之文。上固皇枝。
有深根之美。一朝廢罷。竊為不可。臣愚以為置之則緩族。廢之則收恩。緩族則
廟存。收恩則享絕。事關聖慮。奏定為宜。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議。稱隱
太子等四廟。請祠如舊。陵廟既在。官不可削。其府史等各請減半。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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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敕。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並致享祀。雖欲歸厚。而
情且未安。蒸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是以疏間親。遂此為常。豈為敦
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
宜依舊。至天寶六載正月十一日赦文。諸廟之主。禮有遵於合祭。同等則祔。義
亦取於旁通。其意懷節湣惠文惠宣等太子。雖官為立廟。比來子孫自祭。或時物
有闕。禮儀不備。宜與隱太子及懿德太子列次諸室。簡擇一寬處。同為一廟。應
緣祭事所須及樂饌。並令官供。每差祭官。宜准常式。仍都置廟令。仍自餘所廢
廟官宜停。按韋遂兩京記。此廟地本是夔萬等六州。即後為乾封縣。移於永樂坊。
神龍初。遂立為懿德太子廟。其後諸太子廟。比各別坊。今並移就此廟。號為七
太子廟也。 

上元二年二月。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議曰。讓帝七太子廟等。停四時享獻。每
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時獻俎樽之禮。同太廟一室之儀。 

貞元十五年九月。置文敬太子廟于常安坊。祭令各一人。四時獻奠。太子家令為
祭主。牲牢樂饌。所司供備。太常博士一人相禮。至太和四年四月。太常寺奏。
文敬太子廟。准太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敕。停祼獻。從太和二年。四時享獻並
停。伏准七太子及靖恭太子例。廟享既絕。神主理合埋瘞。從之。 

元和元年。太常寺奏。七太子廟。文敬恭懿太子。兩京皆是旁親。伏詳禮經。無
文享祀。官員所設。深恐非宜。其兩京官吏。並請勒停。其屋宇請令宗正寺勾當
者。敕旨依准。其見任官至考滿日停。其日。又敕文敬太子廟。量留令一員。府
史一人。三衛二人。餘並停。 

寶歷二年二月。太常奏。追贈文敬太子廟在常安坊。惠昭太子廟在懷真坊。各置
官吏。四時置享。禮經無文。況九廟遞遷。族屬彌遠。推恩降殺。祼獻宜停。又
贈奉天皇帝廟。贈貞順皇后廟。及永崇坊隱太子以下七室。同為一廟。並贈靖恭
太子。亦祔在此廟。凡此制置。皆是追崇。或徇一時。且非禮意。日月既久。祀
享尋停。其神主望準故事。瘞於廟地。庶情禮終始。不失經訓。請下太常禮院與
百官議。起居郎劉敦儒議曰。謹按禮記雲。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王不
祭殤亡。又曰。有陰厭。有陽厭。陰厭謂嫡殤也。注雲。謂宗子之殤。祭於奧。
爾雅雲。西南隅謂之奧。此明幼殤而死。故祭于祖廟陰闇之處也。陽厭謂祭庶殤
也。疏雲。祭于宗子之家。祖廟之內。當室顯露之處。故曰陽厭。所以明嫡庶也。
過此以往。則不祭矣。伏以惠昭太子。位登儲闈。業當主鬯。于親則高祖神堯皇
帝之宗子。屬則于皇帝為伯祖父。雖禮文於旁親無服。而骨肉之恩。不移于宗子。
若坎室于德宗皇帝廟內西南隅。遷祔神主。以特牲展祭。不舉樂。無折俎。去元
酒。不告禮成。庶合古禮。若准魏晉故事。即晉湣懷太子。殤太子。哀太孫。沖
太孫。皆于祖廟北牖而置陰室。歲時祔享。以至親盡。今伏以國家變三代之典。
從東漢之制。九廟既有周殿之隘。一室難修處奧之儀。況別廟陰室。俱為變禮。
依前享獻。於事為宜。其廟請不廢。禮官或雲。惠昭太子棄東宮之日。已過殤年。
若合祼享。宜同正祭。臣以為古處於奧。今祭祀於廟。雖不以成人。而別以過殤
之禮矣。又或雲。若以成人。合有主後。臣以為惠昭太子裔嗣。皆在宮中。若未
勝冠。自宜抱奠。又有以同姓為屍者。今但令宗正官屬主奠。即雅符祀典矣。其
文敬太子。生非繫本之重。歿有追命之榮。今于皇帝為曾叔祖。非大功之親。詳
禮經為庶子。而服屬已遠。列于常祀。實為非經。請依太常所奏。又隱太子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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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主。或累朝嫡嗣。或聖代名藩。今者子孫。皆居列土。因緣食祿。亦謂承家。
各令自列廟祧。用伸嚴配。臣伏詳開元中。敕諸贈太子有後者。咸令自主其祭。
今請復行此制。各使子孫。奉迎神主。歸祔私廟。庶別子為祖。符列國不祧之尊。
其無後之廟。及貞順皇后神主。即請依太常所奏。其贈奉天皇帝承天皇帝神主。
既有常號。禮不可黷。蓋王者不享于下士。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縱有主後。法
不當祭。亦請依太常所奏。制從之。 

開成三年二月。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王起等奏。准堂帖。天寶初。置七太子廟。
異室同堂。國朝故事。足以師法。今欲以懷懿太子神主。祔惠昭及悼懷太子廟。
宜選太常寺典禮官同議狀者。伏以三代已降。廟制不同。光武為總立一堂。神主
異室。親盡廟毀。昭穆遞遷。此蓋祖宗之廟也。然則太子廟出於近代。或散在他
處。別置一室。或尊卑序列。共立一堂。伏准國初太子廟。各在諸坊。天寶六載。
敕文章懷節湣惠莊惠宣等太子。宜與隱太子列次。同為一廟。號七太子廟。應緣
祭事。並令官給。又准大歷三年五月。以靖恭太子神主祔七太子廟。加一室。今
懷懿太子以姪祔叔。享獻得宜。請于惠昭太子廟添置一室。擇日升祔。從之。大
中六年十一月。太常博士白宏儒奏。伏以惠昭太子廟。元和七年立。悼懷太子廟。
太和四年立。懷懿太子廟。開成三年。入惠昭太子廟。莊恪太子廟。開成三年立。
前件太子四室。共置三廟。每當修飾。至其費用極多。四時奠享。所司未必豐潔。
三處行事。人力實謂勞煩。將欲求其便宜。莫若移就一廟。且今太廟九室。尚在
一處。太子各置廟宇。禮實非宜。伏以莊恪太子廟。地實高敞。建立又新。只添
一間。可容三室。所費益寡。其利實繁。非止即安。可以永逸。請待修理畢。擇
日備禮。遷諸太子神主。皆祔莊恪廟中。列位次居。匪失彜倫之敘。祀事同享。
無虧長幼之儀。其廢廟瓦木極多。諸廟添修。計亦合足。其廢廟官等。未得資者。
望許非時參選。臣官守綿蕝。職忝參詳。事關禮文。合當舉請。敕白宏儒所奏。
頗為得宜。令太常卿集禮官重議聞奏。於是禮院奏議曰。伏以列聖祖宗。尚同太
廟。追冊儲嗣。不合別祠。蓋以年月各殊。寵恩有異。歲時已久。即宜改更。況
春秋薦享之時。禮樂牲牢之用。重煩人力。實為皇居。今據從卑就尊。? 置年月。
即合移懷懿太子以下三廟。就惠昭太子廟。地既卑下。多有浸濕。非可經久。莊
恪太子廟。地居高敞。屋更寬廣。若移同一廟。只要增置廟室。謹詳遷就。誠謂
久安增其便宜。移廟未虧於典故。今列次增室。祔禮尊常。酌中之道可行。申奠
之儀不失。臣與官寮等集議。請依宏儒所奏。事誠允當。實舉舊章。奉敕宜依。 

  公主廟 

貞元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追冊故唐安公主為韓國貞穆公主。故義章公主為鄭國莊
穆公主。後詔令所司擇地置廟。祔祭之日。官給牲牢禮物。太常博士一人贊相。
四時仲月。則子孫自備其禮。貞穆廟在靖安裏。貞元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追祔
神主於廟。莊穆廟在嘉會裏。貞元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追祔神主於廟。莊穆貞
穆二主。德宗皇帝愛女。悼念甚深。特為立廟。權制也。 

  百官家廟 

侍中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烝嘗。猶祭於寢。貞觀六年。坐為法司
所劾。太宗優容之。因為立廟。以愧其心。廟在永樂坊東北角。貞元八年。修唐
安寺。移於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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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十二年。敕一品許祭四廟。三品許祭三廟。五品許祭二廟。嫡士許祭一廟。
庶人祭於寢。 

天寶元年四月。太子太師致仕蕭嵩。以私廟逼近曲江。因上表請移就他處。其詞
曰。臣嵩言。昨日大將軍高力士奉口宣。俯令存問。以臣私廟逼近曲江。人物喧
雜。非安神之所。許臣移轉。更就幽閒。又憐臣田園。知無手力。擬令將作。與
臣營造。伏蒙殊渥。感戴交深。臣叨沐朝榮。獲崇私廟。禮尊祖考。粗奉烝嘗。
而地接勝遊。城連禁禦。伏以神道靜謐。久議遷移。豈謂理會事宜。天從人願。
聖情下逮。元獎曲成。遂使澤及幽明。慶沾存歿。邱山易負。恩惠難勝。今日已
令下手移拆訖。所令官作。豈敢當之。臣為衰老。自拙將攝。十數日來。加風氣
發動。猶尚虛惙。未堪拜伏。不獲詣闕奉謝。批答雲。卿立廟之時。此地閒僻。
令傍江修築。舉國勝遊。與卿同之。須避喧雜。事資改作。遂令官司承已拆除。
終須結搆。已有處分。無假致辭。建中宰臣楊炎。不知其事。又買之為廟。炎既
與盧杞嚴郢有隙。因密奏曰。此地有王氣。是以元宗敕蕭嵩拆已成之廟。今炎復
興之。必有異圖。杞後贊其言。上大怒。既竄於崖州。遂殺之。 

十載正月十日敕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今三品以上。乃
許立廟永言廣敬。載感於懷。其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並許立
私廟。 

貞元十三年。敕贈太傅馬燧祔廟。宜令所司供少牢。仍給鹵簿。 

元和二年六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立私廟。追祔曾祖祖父三代。及兄師古神主。
詔下太常議曰。伏以師古雖是師道親兄。師古身存之日。先未祔廟。今廟因師道
而立。即師道便合是百世不遷之宗。謹按封爵令。傳襲之制。皆子孫以下相繼。
並無兄弟相繼為後之文。則明師古神主。不合入師道之廟。若師古男自有四品三
品官。兼有封爵。准開元禮。合待三年喪終。禮祭畢後。別立廟宇。設師古神主
座。行祔祭之禮。自承宗祀。庶合禮經。敕旨依奏。 

七年十一月。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建立私廟。將祔四代神主。廟有二夫
人。疑於祔配。請禮院詳議定。修撰官太學博士韋公肅議曰。古者一娶九女。所
以於廟無二嫡。自秦漢以下。不行此禮。遂有再娶之說。前娶後繼。並是正嫡。
則偕祔之義。於禮無嫌。謹按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相繼有三妻。疑並為夫人。以
問太學博士陳舒。議以妻雖先歿。榮辱並隨夫也。禮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
各祔舅之所生。如其禮意。三人皆夫人也。秦漢以來。諸侯不復一娶九女。既生
娶以正禮。歿不可貶。自後諸儒。咸用舒議。且嫡繼于古則有殊制。於今則無異
等。今王公再娶。無非禮聘。所以祔配之議。不得不同。至於卿士之家寢。祭亦
二妻。位同幾席。豈廟享之禮。而有異乎。是知古者廟無不嫡。防姪娣之爭競。
今無所施矣。古之繼室。皆媵妾也。今之繼室。並嫡妻也。不宜援古一娶九女之
制也。而使子孫祭享不及。或曰。春秋聲子不入魯侯之廟。如之何。謹按魯惠西
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之姪娣。非正也。自不合入魯公之廟。明矣。又
武公生仲子。則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立宮而奉之。追成父志。別為宮
也。尋求禮意。則當然矣。未見前例如之何。謹按魯南昌府君廟。有荀氏薛氏。
景帝有夏侯氏羊氏。聖朝睿宗廟。有昭成皇后竇氏。肅明皇后劉氏。故太師顏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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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祖廟。有夫人殷氏。繼夫人柳氏。其流甚多。不可悉數。略稽禮文。參諸故事。
二夫人並祔。於禮為宜。 

寶歷二年七月十二日。太常禮院奏。伏奉四月二十八日敕。前同州朝邑縣尉韓約
進狀。請祔亡父故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贈太子太保臯神主。祔禮院議定聞
奏者。謹按禮經。諸侯二品以上祠四廟。五品以上祠三廟。今據韓臯祖休。先已
立先祖廟三室。今子孫見繼。昭穆享祭。臯父滉是眾子。官至二品。身歿後。長
子群。官至國子司業。已別立禰廟。祔滉神主入廟。今子孫承襲。自為一宗。臯
是滉次子。官雖一品。身歿無升祔廟文。伏准禮記雲。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
禰者為小宗。若臯子約官至五品清資郎。合別置禰廟。祔臯神主。自列昭穆。庶
合禮經。敕旨依奏。 

會昌五年二月。敕自今以後。百寮不得於京城內置廟。如欲於坊內置者。但准古
禮于所居處。即不失敬親之禮。 

大中五年四月。武昌軍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韋損奏。臣四代祖湊。開元中。於上
都立政坊立廟。至建中四年。亡失木主。其廟屋及樹並在。今臣官階至三品。合
立私廟。請祔享前件廟。敕旨宜依。先是。韋損之門吏右司員外郎楊師復。以此
事問於禮官。太常寺主簿韋儒實對曰。准何修之禮問答雲。始安靖王廟。東城事
亂。神主不存。廢祠未久。今欲造木主升祔。於禮如何。答曰。新造木主成。便
合奉迎入室。當設酒脯之奠。然後即安也。又准禮。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五
品以上祠三廟。今韋尚書官至三品。自合得立三廟。緣四代祖河東節度使先立私
廟。太師已曾祔廟訖。至建中四年失木主。自後子孫位卑。其祠久廢。今韋尚書
官位三品。准祠祭令。各立三廟。即合祭太師中丞及使君三神主。便合營造廟宇。
以安木主。今河東節度舊廟。木至亡失。廟宇見存。其河東節度。是四代神祖。
不合更祭。今祔太師以下三神主於其廟。在禮無嫌。 

其年十一月。太常禮院奏。據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崔龜從奏。臣官准式合
立私廟。伏准會昌五年二月一日敕旨。百官並不得京城內置廟。如欲於京城內置
廟者。但准古禮。于所居處置。即不失敬親之禮者。伏以武宗時。緣南郊行事。
見天門街左右諸坊。有人家私廟。遂令禁斷。且本不欲令禦路左右有廟宇。許令
私第內置。則近北諸坊。漸逼宮闕。十年之內。悉是人家私廟。今若人家居第寬
廣。或鄰裏可兼併者。必便置廟。以展孝思。或居處褊狹。鄰近無可開廣者。便
是終身廢廟享之榮。公私情禮。皆極不便。國朝二百餘年。在私家側近者。不過
三數家。今古殊禮。頗為褻黷。其餘悉在近南遠坊。通行已久。今若緣南路不欲
令置私廟。卻令居處建立廟宇。即須種植松柏及白楊樹。近北諸坊。竊恐非便。
以臣愚見。天門街左右諸坊。不許置廟。其餘圍外遠坊。本是隙地。並舊是廢廟
者。許令建立。則天門街側近。既無私廟。近北諸坊。又免百官占地立廟。並官
至三品。盡得升祔祖禰。無乖禮經。中外官寮已至三品者。皆望有此釐革。伏請
下太常禮院。重定立廟制度及去處。庶得祀禮可遵。行事無乖。當奉今月一日敕。
宜依所奏。下太常禮院詳審制度。分析奏聞。伏以事亡如存。典禮攸重。今百官
悉在京師。若不許於京內置廟。則烝嘗之禮。難復躬親。孝思之心。或乖薦奠。
若悉令于居處置廟。又緣近北諸坊。便於朝謁。百官第宅。布列坊中。其閒雜以
居民。棟宇悉皆連接。令廣開則鄰無隙地。廢廟貌則禮闕敬親。若令依會昌五年
敕文。盡勒于所居置廟。兼恐十數年間。私廟漸逼於宮牆。齊民必欲於吞併。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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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詳本末。冀便公私。今請夾天門街左右諸坊。不得立私廟。其餘圍外遠坊。任
取舊廟。及擇空閒地建立廟宇。應立廟之初。先取禮司詳定。兼請准開元禮。二
品以上祠四廟。三品祠三廟。三品以上不須爵者。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
三品以上。不得過九架。並廈兩頭。其三室廟制。合造五間。其中三間。隔為三
室。兩頭各廈一間虛之。前後亦虛之。每室中西壁三分之一。近南去地四尺。開
一埳室。以石為之。可容兩神主。廟垣合開南門東門。並有門屋。餘並准開元禮
及曲臺禮為定制。其享獻之禮。除依古禮用少牢特牲饋食外。有設時新。及今時
熟饌者並聽。仍請永為定式。敕旨宜依。 

天佑三年十月。兩浙節度使錢鏐。請於本鎮立三代私廟。從之。 

唐會要卷二十 

  陵議 

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在崇厚。時限既促。功
役勞敝。祕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
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壟。珍物必備。此適所以為親
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世之計。割其常情。以
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曰。孝
文帝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
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
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
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
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
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
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略雲。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樹無封。無
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世之
後。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
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乃燒取玉柙金鏤。骸骨並盡。豈不重痛
哉。若違詔妄有變改。是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
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于秦漢
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
君。同為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戚戚也。今為邱壟如此。其內雖不
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世之後。人但見高墳大? 。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
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勢既平。不可不起。
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
陵側。書明邱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于禮文。一不得用金銀
銅鐵。使後世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
六日。已依霸陵。今為墳壟。又以長陵為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為久長
之慮。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墳。近者十餘歲。遠者
五十年。方始成就。今已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又
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即日人眾。未及往時。而功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朕欲一如遺詔。
但臣子之心。不忍頓為儉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世之後。不免有廢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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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朕為此不能自決。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
事。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元齡等議曰。謹按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
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為宏侈。二丈立規。
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為成式。實謂攸宜。伏願仰遵顧命。俯
順禮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
朕於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
營。不煩費人功。我深以此為是。古者因山為墳。此誠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聳迴
繞。因而傍鑿。可置山陵處。朕實有終焉之理。乃詔曰。禮記雲。君即位而為椑。
莊周雲。息我以死。豈非聖人遠鑒深識。著之典誥。恐身後之日。子子孫孫。尚
習流俗。猶循常禮。功四重之櫬。伐百祀之木。勞擾百姓。崇厚墳陵。今先為此
制。務從儉約。於九嵕之上。足容一棺而已。木馬塗車。土桴葦籥。事合古典。
不為世用。又佐命功臣。義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將相陪陵。又給
東園祕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
亡。宜賜塋地一所。以及祕器。使窀穸之時。喪事無闕。至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
山陵畢。陵在醴泉縣。因九嵕層峰。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為元宮。緣山傍巖。
架梁為棧道。懸絕百仞。繞山二百三十步。始達元宮門。頂上亦起遊殿。文德皇
后即元宮後。有五重石門。其門外於雙棧道上起舍。宮人供養。如平常。及太宗
山陵畢。宮人欲依故事留棧道。惟舊山陵使閻立德奏曰。元宮棧道。本留擬有今
日。今既始終永畢。與前事不同。謹按故事。惟有寢宮安供養奉之法。而無陵上
侍衛之儀。望除棧道。固同山嶽。上嗚咽不許。長孫無忌等援引禮經。重有表請。
乃依奏。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貞觀中擒伏歸化者形
狀。而刻其官名。突厥頡利可汗。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出苾。突厥頡利可汗右衛大
將軍阿史那什缽苾。突厥乙彌泥孰候利苾可汗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李思摩。突厥
都布可汗右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薛延陀真珠毘伽可汗。吐番贊普。新羅樂浪郡
王金貞德。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慕容諾曷缽。龜茲王訶黎布失畢。
于闐王伏誾信焉耆王龍突騎支。高昌王左武衛將軍麴智盛。林邑王范頭黎。帝那
伏帝國王阿羅那順等十四人。列于陵司馬北門內。九嵕山之陰。以旌武功。乃又
刻石為常所乘破敵馬六匹於闕下也。 

神龍元年十二月。將合葬則天皇後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表曰。臣謹按天元房
錄葬法雲。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臣伏聞則天大聖皇后。欲開乾陵合葬。
然以則天皇後卑于天皇大帝。欲開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不經。恐非安穩。
臣又聞乾陵元宮。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其門必須
鐫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尚幽元。今乃動眾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
以入元宮。即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為害益深。又以修築乾陵之後。
國頻有難。遂至則天皇後總萬幾二十餘年。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
難生。但合葬非古。著在古昔。在禮經緣情為用。無足依准。況今事有不安。豈
可復循斯制。伏見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受命應期。
有因天假。然循機享德。亦在天時。但陵墓所安。必資勝地。後之? 嗣。用託靈
根。或有不安。後嗣固難長享。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頹綱。於乾陵之傍。
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伏以合葬者。
緣人私情。不合葬者。前修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塗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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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之復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氣。上為星象。若葬得其所。則神安後昌。若葬失其
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先哲垂範。具立葬經。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永奉。
伏望少迴天眷。俯覽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欲。使社稷長享。天下永
安。疏奏。百官詳議。尋有敕令。准遺詔以葬之。 

開元十七年。元宗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觀岡巒有龍盤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
秋後。宜葬於此地。後遂追先旨葬焉。 

天寶十三載二月制。獻昭乾定橋五署。改為臺令。各升一階。自後諸陵。例皆稱
臺。又至德元年八月六日。前興定陵署焦士炎上表。請永康興寧二陵為署。敕令
中書門下。召禮官定其可否。太常禮院奏曰。禮記。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上文言追王王季。下文言上祀先公。足明追者全用天子之禮。先公惟
祀事得用。故鄭玄注言追王王季者。以近起焉。又言追王者。改葬之矣。葬且猶
改。則其餘可知。伏以景皇帝並是追尊。皆用天子之禮。陵臺之號。不合有殊。
從之。 

建中元年。德宗即位。將厚奉元陵。刑部員外郎令狐峘上疏諫曰。臣聞傳曰。近
臣盡規。禮記曰。事君有犯而無隱。臣讀漢書劉向傳。見論王者山陵之誡。良史
稱歎。萬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務。必求諸道。不作無益。故舜葬蒼
梧。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於畢陌。無邱壟之處。漢文葬於霸
陵。因山谷之勢。禹非不忠也。啟非不順也。周公非不悌也。景帝非不孝也。其
奉君親。皆從微薄。昔宋公始為厚葬。用蜃灰。益車馬。其臣華元樂舉。春秋書
為不臣。秦始皇葬驪山。魚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珍寶之藏。不可勝計。千載
非之。宋桓魋為石槨。夫子曰。不如速朽。子遊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
張釋之對孝文曰。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亦何戚焉。漢文帝霸陵。皆用瓦器。
不以金銀為飾。由是觀之。有禮者葬愈薄。無德者葬愈厚。昭然可睹矣。陛下自
臨禦天下。聖政日新。進忠去邪。減膳節用。不珍雲物之瑞。不近鷹犬之娛。有
司給物。悉依元祐。利於人也。遠方底貢。惟供祀事。薄於己也。故澤州奏慶雲。
詔曰。以時和為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為寶。恭惟聖慮。無非至理。
而獨六月一日制節文雲。緣應山陵制度。務從優厚。常竭帑藏。以供費用者。此
誠仁孝之德。切於聖衷。伏以尊親之義。貴於合禮。陛下每下明詔。發德音。追
蹤唐虞。超邁周漢。豈取悅凡常之口。有違賢哲之心。與失德之君。競於奢侈者
也。臣又伏讀遺詔曰。其喪儀制度。務從儉約。陛下恭順先志。動無違者。若制
度優厚。豈顧命之意也。疏奏。優詔從之。 

貞元十四年四月詔曰。昭陵舊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爇。摧毀略
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理。緣供水稍遠。百姓勞敝。今欲
於見住行宮處修造。以冀久遠便安。又為改移舊制。恐在所未周。宜令中書門下
百官。同商量可否聞奏。於是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曰。伏以陵園宮寢。非三代之
制。自秦漢以來有之。但相沿於陵旁制寢。未聞去陵有遠近步數之節。在漢宣元
之後。諸儒韋元成匡衡等。叠建陵寢之議。或興或廢。亦無明徵。陛下嚴恭禋祀。
至誠至慎。俯擇群議。上參天心。則葺修之理。可得指事而言也。竊以陵寢經界。
在柏城之內。非遠於陵也。若諸陵寢宮。皆因高有定制。去陵有定限。則縱非太
宗之寢。雖遠井泉。皆宜循舊。不可移也。如但止于柏城之內。去陵遠近不一。
則昭陵舊寢。焚爇既盡。行宮所卜。展敬多年。今便於側近循造。不出柏城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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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與諸陵寢廟。復何異也。議者或乙太宗創業垂統。功德巍巍。寢宮舊規。不合
變易。復山上已毀之地。則為展孝。就山下載安之所。則為遠陵。甚不然也。何
者。因陵建寢。當時之事也。乘變改作。順時之宜也。夫園塋本于安靜。繕建彰
於動作。燎火之恐。當不安矣。版築之勞。斯為勤矣。將欲崇閟宇於荒廢。興大
役於密邇。慮非聖靈之所憑依。區區財力之費。曾何足計。是則曩時之創立。以
近為便。今日之改制。以便為宜。奚必于柏城封域之中。生近陵之嫌也。伏惟陛
下虔奉祖宗。盡心園寢。上以追孝敬。下以庇烝黎。臣識陋學淺。莫探往制。罄
竭所見。謂宜改修。太常博士韋彤奏議曰。歷代禮書。及國朝故事。未見有不可
改移之禮。先王建都立邑。以安民也。有不便則為之遷。況其有故乎。伏以文皇
寢園。頃遇焚爇。遂奉仙駕。久移舊宮。事則因災。非無故也。歲月傳敘。神禦
已安。就其修建。可謂至順。且陵旁置寢。是秦漢之法。擇其高爽。務取清嚴。
去陵遠近。本無著定。是以今之制置。裏數不同。各于柏城。隨其便地。又非皆
在山下也。臣訪聞昭陵舊寢。經火之後。人行遂少。林莽隱蔽。逕路欹危。伏以
元宮尚幽。所奉宜靜。今若必須仍舊。土木興功。不惟負載至難。亦恐喧囂太逼。
大道以變通則久。聖人以適時為禮。今陛下孝思所切。營建惟新。是則通於神明。
豈伊常情所及。聖旨所示。謂于瑤臺寺左側。是必于昭陵柏城之內。不在瑤臺寺
明矣。既不越封兆。而力役易從。俯近井泉。則膳羞愈潔。規模一定。垂之無窮。
酌其便宜。誠為允當。初。正月中。令有司修葺陵寢。以昭陵舊宮。先因火焚毀。
故詔百官詳議。議者多雲。舊宮既被焚爇。請移就山下。或有議請修舊宮者。上
意亦不欲遷移。由是復以山下為定。於是遣右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充修八陵使。
及所司計料。獻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
十間。惟建陵不復創造。但修葺而已。所緣寢陵中帷幄床褥一事以上。並令制置。
上親閱焉。 

寶歷二年二月。太常奏。追尊孝敬皇帝以下四陵。宜停朝拜事。孝敬皇帝恭陵。
讓皇帝惠陵。奉天皇帝齊陵。承天皇帝順陵。前件四陵。昔年追尊大號。皆是恩
制。緣情而行。當時已不合經典。今乃二時朝拜。上擬祖宗。竊以情禮之差。過
猶不及。謹按禮記及歷代禮文。並國朝故事。皇帝旁親無服。又雲。五代而親屬
盡。伏以四陵親非祖宗。事無功德。緣情權制。禮合變更。有司因循。尚為常典。
況今宗廟之上。遷世已遠。尊卑降殺。朝謁須停。敕旨依奏。 

  親謁陵自開元十七年後。無親謁陵事。 

貞觀十三年正月一日。太宗朝於獻陵。先是日。宿衛設黃麾仗。周衛陵寢。至是
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寮。蕃夷君長。皆陪列于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
輿納履。哭於闕門。西面再拜。慟絕不能興。禮畢。改服入於寢宮。親執饌。閱
視高祖及先後服禦之物。匍匐床前悲慟。左右侍禦者。莫不欷歔。初。甲辰之夜。
大雨雪。及太宗入陵。悲號嗚咽。百辟哀慟。有頃。雲出於邱陵之上。俄而彌布。
天地晦冥。禮畢。太宗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於是風靜雪止。
天色開霽。鹹以為孝感之所致焉。 

永徽六年正月一日。親謁昭陵。文武百官。宗室子孫並陪位。上降輦易服。行哭
就位。再拜擗踴。禮畢。又改服。奉謁寢宮。其崇聖宮妃嬪。大長公主以下。及
越趙紀三國太妃等。先於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上入寢。哭踴。絕於地。進至
東階。西面再拜。號慟久之。乃進太牢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太尉無忌。司空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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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貞。趙王福。曹王明。及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並入執爵進俎。上至神座前。
拜哭奠饌。閱先帝先後衣服。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乃禦小輦還宮。 

開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上朝於橋陵。陵在奉先縣。至壖垣西闕。下馬悲泣。步
至神午門。號擗再拜。悲感左右。禮畢還。下詔曰。黃長軒臺。漢尊陵邑。名教
之地。因心為則。宜進奉先縣職望班員。一同赤縣。所管萬三百戶。以供陵寢。
即為永例。十二日。朝於定陵。如橋陵之禮。陵在富平縣。時每發行宮。將謁。
天尚未曉。給事中劉彤上疏諫曰。將事發軫。路猶曛黑。紅塵四合。白刃交馳。
往來不相知。左右不相識。假令有敗車逸馬。枯木朽株。則變在不慮。患生所忽。
不可輕也。伏願慮及細微。以安宗社。拜陵之日。必假朝光。凡百歡心。普天幸
甚。制曰。朕夙敬之志。惟在昧爽。卿重慎之誠。欲及辨色。國體宜爾。用納良
言。然要須早朝。稍盡夜漏耳。十三日。朝於獻陵。十六日。朝於昭陵。陵在醴
泉縣。掌事者仿像遙觀。太宗立神遊殿前。及上入寢宮。聞室中謦欬之音。上又
令寢宮門外設奠。以祭陪陵功臣將相。蕭瑀房元齡等數十人。如聞其抃蹈之聲。
十九日。朝於乾陵。陵在奉先縣。諸陵各取側近六鄉百姓。以供養寢陵之役。 

  公卿巡陵 

顯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上以每年二月。太常卿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文又
不備。鹵簿威儀有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為副。太常造鹵簿事畢。則納
于本司。仍著於令。 

景龍二年三月。左臺禦史唐紹。以舊制元無諸陵起居之禮。惟貞觀式文。但以春
秋仲月。命使巡陵。太后遂行每年四季之月。及忌日降誕日。遣使往諸陵起居。
准諸故事。元無此禮。遂上表曰。臣伏以既安宅兆。禮不祭墓。所謂送形而往。
山陵為幽靜之宮。迎精而返。宗廟為享薦之室。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鹵簿
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為常事。起者以起動為
稱。居者以居止為名。參候動止。蓋非陵寢之法。豈可以事生之道。行之於時。
望停四季及忌日降誕日並節日起居陵使。但准二時巡陵。庶得義合禮經。陵寢安
謐。手敕答曰。乾陵每歲正旦冬至寒食遣外使。去二忌日遣內使去。其諸陵並依
來表。 

開元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敕每年春秋二時。公卿巡陵。初發准式。其儀仗出城。
欲至陵所十裏內。還具儀仗。所須馬。以當界府驛馬充。其路次供遞車兩。來載
儀仗。推輅三十人。餘差遣並停。所司別供。須依常式。 

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敕。古者分命公卿。巡謁陵寢。率皆乘輅。以備其儀。雖禮
則是常。不可廢闕。而事有適要。亦在變通。宜令太僕寺司。每陵各支輅兩乘。
並儀仗等。送至陵所貯掌。既免勞煩。無虧肅敬。其公卿出城日如常儀。至陵所
准此。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制。伏以八代祖宣皇帝。七代祖光皇帝。六代祖景皇
帝。五代祖元皇帝。自昔追尊號諡。稽古有則。而陵寢所奉。須廣彜章。其建初
啟運二陵。仍准興寧陵例。置署官及陵戶。自今已後。每歲至春秋仲月。宜分命
公卿。准諸陵例。分往巡謁。仍命所司。准數造輅。於陵署收掌。以充備禮之用。
其建初啟運興寧永康等四陵。年別四時及八節。委所由州縣。數與陵署相知。造
食進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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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寶六載八月一日敕。每年春秋二時。巡謁諸陵。差公卿各一人。奉禮郎一人。
右校署令一人。其奉禮郎右校署令。自今以後。宜停。至陵所差縣官及陵官攝行
事。其巡陵儀式。宜令太常寺修撰一本。送令管陵縣收掌。長行需用。仍令博士
助教習讀。臨時讚相。永為常式。 

貞元四年二月。國子祭酒包佶奏。每年二月八日。差公卿等朝拜諸陵。伏見陵臺
所由引公卿至陵前。其禮簡略。因循已久。恐非盡敬。謹按開元禮。有公卿拜陵
舊儀。望宣傳所司。詳定儀注。稍令備禮。以為永式。敕旨。宜令所司酌禮量宜。
取其簡敬。於是太常約用開元禮制。及敕文舊例修撰。五月。敕旨施行。所司先
擇吉日。公卿待輅車鹵簿。就太常寺發至陵。所司先于陵南北步道東。設次西向
北上。公卿等到次。奉禮設公卿位於北門外之左。西向。陵官在公卿位東南。執
事官又于其南。西向北上。設奉禮位於陵官西面。贊者二人在南。少退。謁者引
公卿出次就位。贊引諸官就位立。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俱再拜。謁
者引公卿。贊引引諸官。出次。以奉行畢。退復位。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
在位者皆拜。謁者引公卿。贊引引諸官。各就次以還。若須灑埽及芟薙修理。即
隨事處分。其奉禮郎典謁等。應須權攝。請准天寶六載八月敕。所管縣及陵官博
士助教等充。又准開元皇帝行諸陵。即設太牢之饌。其公卿朝拜。備奉巡檢之禮。
並無牲牢。元和元年正月。禮儀使杜黃裳奏。二月公卿拜諸陵。准禮太上皇昇遐。
惟祭天地社稷。其拜陵及諸享祀。並令權停。制曰。可。 

長慶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吏部奏。公卿拜陵。通取尚書省及四品以上清望官。中
書省及諸司五品以上清望官。及京兆少尹充。從之。三年正月。禦史臺奏。應差
定拜陵公卿。伏請除准式假外。如吏部差定奏下後。稱疾患事故者。望同臨祭出
齋例論罰俸。應拜陵公卿。正衙辭後。並合當日出城。近來因循。轉不遵守。動
經累日。止宿於家。受命不恭。莫甚於此。臣請申明舊制。因事酌宜。計其道程。
前後辭發。奏可。 

 議曰。按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埽除枯朽。秋則芟薙繁蕪。
埽除者。當發生之時。欲使茂盛也。芟薙者。當秋殺之時。除去擁蔽。且慮火災
也。今巡陵公卿。皆持斧擊樹三發。謂之告神。其為不經。一何甚也。 

唐會要 

 

唐會要卷二十一 

  緣陵禮物 

舊儀注。品物時新。將堪供進。所司先進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仍以滋味與斯
物相宜者配之。冬魚等凡五十六品。 

永徽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有司言。謹按獻陵三年之後。每朔望上食。冬夏至伏臘
清明社節等日。亦准朔望上食。來月之後。始復平常。昭陵所司上食。請依獻陵
故事。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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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龍二年二月。太常博士彭景直。以為諸陵每日奠祭。乖於古禮。上疏。謹按三
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唯著宗廟月祭之禮。故祭法雲。天下有王。建國置都。
設為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
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
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則此禮典明。文義可求。
景直又按禮論譙周祭志雲。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曾祖祖考。皆每月朔望加薦。
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此譙周所著。與古禮義相附
近。亦無日祭之文。今諸陵月祭。有朔望並諸節日料。則古禮殷事之義也。諸節
日猶古薦新之義。故鄭玄注禮記雲。殷事。月朔月半薦新之奠也。又注儀禮。月
朔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後。即四時焉。此則古者祭皆在廟。近代以來。
始分朔望及諸節日。祭於陵寢。在廟惟四時正享及臘為五享。前所奏定。並依古
禮正文。更不旁引外傳。考據禮經。更無日祭。惟漢七廟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
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
時祭於便殿。至元帝時。貢禹以為太煩。奏請罷郡國廟。丞相韋元成等議。七廟
外寢園。皆無復祭。奏可。議者亦以祭不欲數。數則黷。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
丞相匡衡亦奏七廟叠毀之義。帝從之。又祭不欲疏。劉歆以為禮去事殺。引春秋
外傳雲。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
歲貢。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以言。魏氏三祖及晉。皆不祭於墓。至於江左。
亦不崇園寢。及宋齊梁陳。其祭無聞。臣以為三禮者。不刊之書。懸諸日月。外
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可依憑。國家率由典章。討論正理。模事作法。垂裕將來。
擇善而行。依經為允。其諸陵日祭。請准禮停。疏奏。上謂侍臣曰。禮官奏言。
諸陵准禮不合日別進食。但禮因人情。事有沿革。陵寢如昨。祗薦是常。乃援日
月之期。請停朝夕之奠。乍覽此奏。哀慕增懷。乾陵宜依舊朝晡進奠。昭獻二陵。
每日一進。必若所司供辦辛苦。可減朕膳。以為常式。 

開元二年四月十五日敕。頃者別致鷹狗。供奉山陵。至於料度。極多費損。有乖
儀式。無益崇嚴。其諸陵所有供奉鷹狗等。並宜即停。高宗時置。 

二十三年四月。敕獻昭乾定橋恭六陵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
祭共。朔望日相逢。依節祭料。橋陵除此日外。仍每日進半口羊食。 

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敕。其建初啟運興寧永康四陵。每年四時八節。委所司判與
陵署相知。造食進獻。 

天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朕纂承丕業。肅恭祀事。至於諸節。常修薦享。且詩
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令式。自今以後。每
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但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
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導人。因親設教。變遊衣於漢紀。成獻服於禮文。宜
宣示庶僚。令知朕意。 

大歷十四年九月。禮儀使顏真卿奏曰。按後漢禮儀志雲。古不祭墓。漢諸陵皆有
園寢。承秦所為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但四時特牲祠。每帝幸長安。諸陵乃
太牢祠。自洛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社臘日及四時祠。無每日上飯。
其親陵一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其與洛陽諸陵及親陵。降殺不同之文也。又春
秋傳曰。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祭。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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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親疏相推。遠近為制。又祠部式獻昭乾定橋恭陵。並朔望上食。歲及冬至寒食。
各設一祭。唯橋陵除此日外。每日供半口羊充薦。是則元宗之於親陵。與諸陵且
有異矣。今請元陵除朔望及節祭外。每日更供半口羊充薦。准祠部式供擬。泰陵
建陵。則但朔望及歲冬至寒食伏臘社日。各設一祭。每日更不合上食。制曰。可。 

元和元年七月。禮儀使杜黃裳奏。引故事。豐陵日祭。崇陵唯朔望節日伏臘各設
一祭。制可。 

十五年四月。禮儀使奏。按禮文令式。皇祖以上。至太祖陵寢。朔望上食。其元
日寒食冬至臘社日。各設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外。每日進食。今豐陵合停日
祭。景陵日祭如式。制曰。可。 

其年五月。殿中省奏。尚食局供景陵千味食數。內魚肉委食。味皆肥鮮。掩埋之
後。薰蒸頗極。今請移魚肉食於下宮。以時進饗。仍令尚藥局據數以香藥代之。
敕。脯醢豬犢肉等。皆宜以香藥代。其酒依舊供用。 

  諸僭號陵 

神龍二年四月十二日。贈後父故上洛郡王元貞為酆王。廟號褒德。陵置六品八品
丞各一員。韋庶人父也。 

 蘇氏曰。天寶九載。有詔發韋氏塚而平之。其時。差長安縣尉薛榮先專知。及
見銘誌。發塚日月。與葬日月同。舊為陵號榮先。又與專知官薛榮先名同。自閉
及開。凡四十五年。而兆應若是。足表僭溢過分。殃咎夙成。有以戒將來暴興者。
其中寶玉。已經盜發罄矣。而柩櫬狼狽。徒生嘆嗟。又足以誡將來厚葬者也。 

三年三月二日制令。武氏崇恩廟。依舊享祭。仍置五品令。七品丞。昊順二陵置
令丞如太廟。其年七月。武崇訓將葬。監護使司農少卿趙履溫。諷安樂公主奏。
依永泰公主例。為崇訓造陵。制許之。給事中盧粲駁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
皇王及諸君。自有國以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
事越常塗。不合引以為名。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魯王哀榮之典。誠
別承恩。然國之名器。豈可妄假借。比貞觀以來。諸王舊例。足得豐厚。手敕曰。
安樂公主與永泰公主無異。緣此特為陵制。不煩固執。粲又奏曰。臣聞陵之稱謂。
施於尊極。不屬王公以下。且魯王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雍王之墓。尚
不稱陵。魯王則不可因尚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方冊。或稱之往典。或
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以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人君之禮。服絕於期。蓋為
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施及其夫。贈之儀。哀榮足備。豈得使上下無
辨。君臣一貫者哉。又奏曰。安樂公主承兩儀之澤。履福祿之源。指南山以錫年。
仰北辰而永庇。魯王之葬。車服有章。加等之儀。備有常數。塋兆之稱。不應假
永泰公主為名。非所謂垂範將來。作則群辟者也。上無以答。竟從粲奏。先是。
武氏昊陵順陵置守戶五百人。梁王三思及魯王崇訓墓。各置守戶六十人。又韋氏
褒德廟。置守戶一百人。至景龍三年三月十六日。太常博士唐紹上疏曰。謹按昊
順二陵。恩敕特令依舊。因循前例。守戶與昭陵數同。又先代帝王陵戶。准式二
十人。今雖外氏特恩。亦須附近常典。請准式量減。取足防閑。庶無逼上之嫌。
不失尊崇之道。又親王守墓。舊制例准得十人。梁魯近加追贈。不可越於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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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令。贈官用蔭。各減正官一等。故知贈之與正。義有抑揚。禮不可踰。理須裁
制。請同親王墓戶。各置十人為限。又太廟宿衛。准備正兵。縱令壖內埽除。還
以其兵應役。褒德別加廟戶。兼配軍人。既益煩勞。又虧常典。縱使恩加極禮。
須准太廟汙隆。別置百人。亦請停廢。疏奏不納。至景雲元年七月一日。廢昊陵
順陵二名。至二年五月五日。復昊順二陵。太平公主所請。至先天二年正月二十
七日又廢。並稱太原王墓。 

  皇后諸陵議 

大歷十三年七月。將葬貞懿皇后。命起陵寢于章敬寺後。嘗遊幸近地。左右莫敢
言。於是右補闕姚南仲上疏曰。臣聞人宅於家。主宅於國。夫長安城。陛下皇居
也。分佈十二辰。即章敬寺北。當帝城寅上之地。陛下本命之所在。其可穿鑿興
動。而建陵墓乎。此非所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蓋松柏當靜。
靈祇貴幽。是以古帝前王之葬後妃。莫不憑邱原。遠郊郭。夫豈不愛。割情而已。
今則西俯宮闕。南迫康莊。事非國經。義背神理。若使近而可見。歿而復生。雖
在西宮。待之可也。如骨肉歸土。魂無不之。章敬之寺北。竟何所益。空勞恩想。
極乖王度。示之兆庶彰於愛。垂之萬世損於明。此非所宜二也。夫帝王者。居高
明。燭幽滯。登臺榭。候雲物。晨鑒東作。遐觀夏苗。先皇所以因龍首之岡。建
望春之殿。蓋為此也。今若築陵其下。種柏其中。森然目前。動傷宸慮。夫心一
傷。數日不平。天子之尊。豈不自惜。且匹夫向隅。滿堂為之不樂。萬乘不樂。
國人其可歡心乎。伏惟貞懿皇后。坤德配天。母慈逮下。六宮是式。九族載和。
故得家道克昌。令聞不朽。陛下所以切軫旒扆。久俟蓍龜。始諡之以貞懿。終待
之以褻近。臣竊惑焉。且皇后生而至賢。歿而至靈。豈願以墳陵之故。累陛下聖
明哉。非所以稱述後德。光被下泉也。今國人皆曰。貞懿皇后之陵。邇於城下者。
主上將日省而時望焉。乃有損於聖德。無益於貞懿。將欲寵之。而反辱之。此非
所宜三也。凡此數事。實玷大猷。天下鹹知。准臣獻議。人皆愛死。臣獨愛君。
伏惟陛下熟計而取其長也。夫以帝王之貴。令出惟行。愜意於一時之間。校德於
千載之後。陛下三光同耀。五嶽比崇。方得偃武靖民。登封頌聖。一誤於此。其
傷實多。臣恐道路是非。史官褒貶。大明忽虧於掩蝕。至德翻後於堯舜。不其惜
哉。今指事尚遙。改卜何害。避當寅之位。遠寧神之居。抑皇恩之殊眷。成貞懿
之美號。天下幸甚。其疏奏。上感悟。超加南仲五階。賜銀印珠紱。 

元和十一年三月。莊憲皇太后山陵禮儀使李逢吉上言。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
地祇神州社稷之祀。謹按禮記。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按周禮及開元禮。
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祇皆出。謹按不廢天地之祭。謂不
敢以卑廢尊也。將祭必作樂者。所以降神也。苟有所闕。則祭不成禮。伏請准元
和元年二月敕。用樂如舊。三年之內。不祭宗廟山陵。祔廟後四時饗祀如式。制
曰。可。 

開成五年二月。祭穆宗妃韋氏。追諡為宣懿太后。武宗母也。時初嗣位。後追諡
之。初。武宗欲啟穆宗陵祔葬。中書門下奏曰。園寢已安。神道貴靜。光陵葬已
二十餘載。福陵近又修崇。竊惟孝思。足彰嚴奉。今若載因合祔。須啟二陵。或
慮聖陵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實有所疑。不移福陵。實合典禮。從之。
乃詔就舊陵增築。仍依舊名曰福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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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昌五年二月。翰林待詔楊士端奏。義安殿大行皇太后陵地。准今月五日敕。奉
光陵。准經。今年太歲在己醜。季土王年。不宜於光陵柏城內興工動土。宜於光
陵封外東西北三面。有地平穩處。別擇置陵吉。制曰。可。其年三月。太常寺博
士崔立上言。伏准正月二十九日敕。除陵寢外。其並約莊憲皇后山陵制度者。伏
以莊憲皇后。合祔豐陵。不別置宮殿。今義安皇太后於光陵東別擇陵地。與莊憲
皇后祔禮不同。其宮寢並諸色官員等。今與詳定官等同商量。伏恐合議建置。敕
旨。宜並不要置。 

  陪陵名位 

舊制。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列。墳高四丈以下。
三丈以上。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如之。若宮人陪葬。則陵戶為之城墳。
凡諸陵皆置留守。領甲土。與陵令相知。巡警左右兆域內。禁人無得葬埋。古墳
則不毀之。 

獻陵陪葬名氏。 楚國太妃萬氏。館陶公主。河間王孝恭。襄邑王神符。清河王
誕。韓王元嘉。彭王元則。道王元慶。鄭王元懿。虢王元鳳。酆王元亨。徐王元
禮。滕王元嬰。鄧王元裕。魯王元夔。霍王元軌。江王元祥。密王元曉。並州總
管張綸。榮國公樊興。平原郡公王長楷。譚國公邱和。巢國公錢九隴。刑部尚書
劉德茂。刑部尚書沈叔安。 

昭陵陪葬名氏。 越國太妃燕氏。趙國太妃楊氏。紀國太妃韋氏。賢妃鄭氏。才
人徐氏。鄭國夫人。彭城郡夫人。蜀王愔。趙王福。紀王慎。越王貞。嗣紀王澄。
曹王明。蔣王惲。清河公主駙馬程知亮。晉國公主駙馬韋思安。豫章公主駙馬唐
善識。新興公主駙馬長孫曦。蘭陵公主駙馬竇懷哲。高密公主駙馬段綸。長樂公
主駙馬長孫沖。遂安公主駙馬王大禮。南平公主駙馬劉元懿。衡陽公主駙馬阿史
那社爾。新城公主駙馬韋政舉。城陽公主駙馬薛瓘。長廣公主駙馬楊師道。襄城
公主駙馬蕭銳。長沙公主駙馬豆盧讓。安康公主駙馬獨孤彥雲。臨川公主駙馬周
道務。普安公主駙馬史仁表。中書令馬周。中書令岑文本。並男方倩。中書令崔
敦禮。英國公李勣。衛國公李靖。虞國公溫彥博。宋國公蕭瑀。申國公高士廉。
梁國公房元齡。鄭國公魏徵。高陽公許敬宗。趙國公長孫無忌。莒國公唐儉。吏
部侍郎馬載。戶部尚書李大亮。兵部尚書房仁裕。禮部尚書張復? 。國子祭酒孔
穎達。禮部侍郎孔志約。工部侍郎孔元惠。太常卿褚亮。禮部尚書虞世南。工部
尚書閻立德。吏部侍郎姜晦。太常卿薑皎。殿中監唐嘉會。學士姚思廉。衛尉卿
魏叔玉。光祿大夫姜遠。祕書監岑景儔。宗正卿李芝芳。光祿卿房光義。並男原
州別駕暉。鹹陽縣丞曜。衛尉卿房光敏。並男閬州刺史誕。清河郡主婿贈鴻臚卿
竇廷蘭。金州刺史虞正松。洪州刺史吳黑闥。晉州刺史裴藝。寧州刺史竇義節。
衛州刺史蕭鄴。吏部郎中馬覬。幽州都督長孫敞。原州都督李政明。臨淮公李規。
瑯琊公王珍。常山公李倩。千金公李俊。中山王李琚。汝州別駕房漸。左清道率
房恆。江夏王道宗。雍州長史李弼。夔國公宏基。觀國公楊仁恭。原州都督史幼
虔。陝王府司馬史為謙。芮國公豆盧行業。西平郡王李琛。簡州刺史李震。安南
都督姜簡。薛國公阿史那忠。鄂國公尉遲敬德。嘉國公周仁護。丹陽公李客師。
雁門公梁建方。虢國公張士貴。胡國公秦叔寶。周國公鄭仁泰。大將軍薛咄摩。
大將軍蘇泥熱。大將軍漢東公李孟嘗。芮國公盧寬。大將軍尉遲寶林。大將軍阿
史那道真。大將軍邱行恭。大將軍賀蘭整。大將軍張世師。大將軍許洛仁。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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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張延師。大將軍瑯琊王駢。大將軍懷德公于伯億。左金吾大將軍梁仁裕。大將
軍史大奈。大將軍王波利。大將軍薑確。大將軍可汗阿史那步真。大將軍史奕。
大將軍李森。大將軍阿史那德昌。大將軍公孫雅靖。右監門將軍執失善。左金吾
將軍房先忠。內侍張阿難。橫野軍都督拔拽。都督渾大寧。于闐王尉遲光。盧國
公程知節。將軍仇懷古。將軍杜君綽。將軍麻仁靖。將軍賀拔儼。將軍何道。將
軍楊思訓。將軍元仲文。將軍豆盧承基。將軍斛斯正貴。將軍徐定成。將軍康野。
將軍段志元。將軍薛萬鈞。將軍元思元。將軍李承祖。將軍薛承慶。右衛郎將軍
尉遲昱。左衛郎將軍薑昕。中郎將段存爽。天冊府記室薛收。右衛大將軍李思摩。
薩寶王贊普。新羅王女德真。初。長孫無忌自于昭陵封內。先造墳墓。至上元元
年九月七日。許歸葬。 

乾陵陪葬名氏。 章懷太子賢。懿德太子重潤。澤王上金。許王素節。邠王守禮。
義陽公主。新都公主。永泰公主。安興公主。特進王及善。中書令薛元超。特進
劉審禮。禮部尚書左僕射豆盧欽望。右僕射劉仁軌。左衛將軍李謹行。左武衛將
軍高侃。 

定陵陪葬名氏。 節湣太子重俊。宜城公主。長寧公主。城安公主。定安公主。
永壽公主。駙馬韋鐬。駙馬王同皎。 

橋陵陪葬名氏。 惠宣太子業。惠莊太子撝。惠文太子範。金仙公主。梁國公主。
鄎國公主。駙馬李思訓。 

泰陵陪葬名氏。 贈揚州大都督高力士。 

建陵陪葬名氏。 尚父汾陽王郭子儀。 

元陵。無陪葬。 

崇陵。無陪葬。 

豐陵。無陪葬。 

景陵陪葬名氏。 惠昭太子寧。孝明太后鄭氏。懿安太后郭氏。賢妃王氏。 

光陵陪葬名氏。 恭僖太后王氏。貞獻太后蕭氏。 

莊陵陪葬名氏。 悼懷太子普。 

章陵。無陪葬。 

端陵陪葬名氏。 賢妃王氏。 

正陵陪葬名氏。 婕妤柳氏。 

簡陵。無陪葬。 



唐会要 

 190

靖陵。無陪葬。 

和陵。無陪葬。 

讓皇帝惠陵陪葬名氏。 鄭王筠。嗣寧王琳。同安王珣。蔡國公主。 

貞觀八年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帷幄。或推身行陣。同濟艱危。克
成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將相陪陵。又給東園祕器。篤終之義。恩意
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賜以
祕器。使窀穸之時。喪事無闕。十一年十月二日。又詔曰。諸侯列葬。周文創陳
其禮。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漢。還奉茂鄉之塋。夷吾相齊。終託牛
山之墓。斯蓋往聖垂範。前賢遺則。存曩昔之宿心。篤始終之大義也。皇運之初。
時逢交泰。謀臣武將等。先朝特蒙顧遇者。自今以後。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聞。
並於獻陵左側。賜以墓地。並給東園祕器。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詔曰。周室
姬公。陪於畢陌。漢廷蕭相。附彼高園。寵錫墳塋。聞諸前代。從窆陵邑。信有
舊章。蓋以懿戚宗臣。類同本之枝幹。元功上宰。猶在身之股肱。今宜聿遵故實。
取譬拱辰。庶在鳥耘之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於昭陵南左右廂。封量取
地。仍即標誌疆域。擬為葬所。以賜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
宜聽許。 

永徽六年詔。其祖父先陪獻陵。子孫欲隨葬。亦宜聽許。 

元和九年五月。左金吾衛大將軍郭釗奏。亡祖故尚父子儀。陪葬建陵。欲於墳所
種植楸松。敕。如遇年月通便。陵寢修營。宜令所司。許其栽種。 

  諸陵雜錄 

讓皇帝惠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天寶元年正月葬。 

承天皇帝順陵。在京兆府鹹陽縣界。大歷三年四月七日葬。 

殤帝無陵號。在京兆府武功縣。 

孝敬皇帝恭陵。在河南府緱氏縣界。上元二年八月十九日葬。初修陵。蒲州刺史
李仲寂充使。將成。而以元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遽欲改拆之。留役滑澤等州
丁夫數千人。過期不遣。丁夫恚苦。夜中投塼瓦。以擊當作官。燒營而逃。遂遣
司農卿韋機。續成其功。機始於隧道左右。開便房四所。以貯明器。於是撙節禮
物。校量功程。不改元宮。及期而就。 

奉天皇帝齊陵。在京兆府昭應縣界。元年建寅月六日葬。 

宣懿太后韋氏福陵。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惠安太后王氏壽陵。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元昭皇后晁氏慶陵。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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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宗太后王氏安陵。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息隱太子建成陵。在京兆府長安縣界。 

恭懿太子 Ö 陵。在京兆府長安縣界。 

昭靖太子邈陵。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文敬太子謜陵。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惠昭太子寧陵。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莊恪太子永陵。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恭哀太於倚陵。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永徽二年四月。進獻昭二陵令為從五品。丞為從七品。 

景龍二年三月十一日敕。諸陵所使來往。宜令所支。預料所須。送納陵署。仍令
署官檢校。隨事供擬。不得差百戶私備支承。 

開元二年。昭成皇后靖陵在洛陽。上令舅希瓘往樹碑。上曰。其文須取第一手。
遂令魏知古宣旨。令中書侍郎蘇頲為碑文。頲因極言帝王及後。禮無神道碑。近
則天皇後。崇尚家代。猶不敢稱碑。刻為述聖紀。且事不師古。動不合法。若靖
陵獨建。即陛下祖宗之陵。皆須追建。上從其言而止。 

二十三年十二月三日敕。諸陵使至先立封。封內有舊墳墓。不可移改。自今以後。
不得更有埋葬。 

大歷十四年十月。代宗山陵。靈駕發引。上號送於承天門。見轀輬不當道。指丁
未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敢當道。上號泣言曰。安有枉靈
駕而謀身利。乃命直午而行。 

貞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敕諸陵柏城四面。合各三裏內不得葬。如三裏內一裏外
舊塋。須合祔者。任移他處。 

元和元年十二月。太常奏。隱太子章懷懿德節閔惠莊惠文惠宣靖恭恭懿昭靖九太
子陵。世數已遠。官額空存。今請除陵戶外並停。從之。二年正月。停諸陵留守。
四年閏三月二十八日。敕諸陵臺令。每季集。宜令正衙辭見。八年七月。宗正卿
王涯奏。永康興寧順三陵。及諸太子陵。並許三百步外任人興墓。從之。 

十五年二月。山陵使奏。准崇陵例。當使合置副使兩員。李翺官是宗卿。職奉陵
寢。按行陵地。公事已終。便請兼充副使。專于陵所勾當。從之。 

太和八年七月。大雨雹。定陵東廊下。地裂一百三十七尺。深五尺。詔宗正卿李
仍叔啟告修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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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敕節文諸陵柏栽。今後每至歲首。委有司於正月二月七
月八月四箇月內。擇動土利便之日。先下奉陵諸縣。分明榜示百姓。至時與設法
栽植。畢日。縣司與守塋使同檢點。據數牒報。典折本戶稅錢。 

文德元年。僖宗晏駕。以左僕射平章事孔緯充山陵使。祔廟畢。准故事不入廟。
上遣中使日赴延英。合令依舊視事。 

唐會要卷二十二 

  社稷 

舊儀注。祭犧牲不得捶撲傷損。死則埋之。若有創病者。別卜。 

武德九年正月。親祀太社。詔曰。吉日惟戊。親祀太社。率從百僚。以祈五穀。
今既南畝俶載。東作方興。州縣致祀。宜盡祗肅。四方之人。鹹勤殖藝。別其姓
類。命為宗社。京邑庶士。臺省群官。裏閈相從。共遵社法。以時供祀。各申祈
報。具立節文。明為典制。 

鹹亨五年。三月十日詔。春秋二社。本以祈農。比聞除此之外。別立當宗及邑義
諸色等社。遠集人眾。別有聚斂。遞相承糾。良有徵求。雖於吉凶之家。小有裨
助。在於百姓。非無勞擾。自今以後。宜令官司禁斷。 

神龍元年五月詔。於東都建置太社。禮部尚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曰。周禮田主。
各用所宜之木。今太社主用石。何也。禮官太常少卿韋叔夏。國子司業郭山惲。
太常博士張齊賢。尹知章議曰。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書
曰。不用命戮於社。社之主。蓋用石為之。奉謂將行也。是鄭玄以社主用石。崔
靈恩三禮義宗曰。社之神用石。以土地所主最為實。故用石也。又呂氏春秋雲。
殷人之禮。其社用石。後魏書雲。天平四年四月。太社石主遷於社宮。是社主用
石。古有明說。周禮田主。各用所宜之木者。彼謂人間之社。非太社也。又檢舊
社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付禮官傅士等議其制度。禮官韋叔夏等又議曰。
社主制度長短。在禮無文。但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則社之神主。可
載而行。今詳議以為主既可載。明非過重。按郊特牲雲。社祭土而主陰氣。韓詩
外傳雲。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請准
五數。長五尺。准陰之二數。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
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則神道設教。法象有憑。其尺請用古尺。又檢舊
社稷壇上四方。設以方色。唯中央數尺。飾以黃土。韋叔夏等又議曰。韓詩外傳
雲。天子太社。廣五尺。各分置四方色訖。上冒以黃土。說者雲。冒以黃土者。
象王者覆被四方。據此。則合用黃土遍覆壇上。今檢舊壇之上。亦備方色。唯中
央數尺。飾以黃土。則見覆被之道。有所不及。既乖舊制。望請准古改造。於是
以方色飾壇之四面及四陛。其上則以黃土覆之。祝欽明又建議曰。周頌載芟篇敘
曰。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禮記。天子為藉千畝。諸侯為藉百畝。即此緣有藉田。
自為立社。王社侯社。因此有名。卿大夫以下無藉田。所以成群置社。藉田壇祭。
止是王社。往者直雲藉田。近日改名先農之祭。不知王社根本。魏世妄設三牢。
群說紛紜。乍毀乍立。晉氏徒雲省費。不知仍在藉田千畝。共迷其日固久。不詳
經典。致此諠譁。今者創立社稷。理宜正名典故。請改儀注及式。將先農以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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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使人聽不惑。古義具存。移前代之末學。表當今之準繩。豈不美歟。諸禮官
審加詳議。禮官韋叔夏。博士張齊賢等議曰。謹按祭法雲。王者立太社。然王社
所祭之處。書傳無文。漢書郊祀志。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
稷。以夏禹配食官社。以後稷配食官稷。臣瓚雲。案高紀。立漢社稷。所謂太社
也。時又有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祠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
光武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魏以官稷為帝社。故摯虞議曰。魏氏故事。立
大社帝社是也。晉初或廢或置。皆不言當時所置之處。或雲兩社同處。王社在大
社之西。崔氏皇甫氏並雲。王社在藉田。引詩藉田而祈社稷為證。今謹按衛宏漢
舊儀。春始東耕於藉田。官祀先農。則神農也。又五經要義雲。立壇于田所。以
祠先農。壇之制度如壇。魏秦靜議雲。風伯雨師。靈星先農。與社稷為國之六神。
晉太始四年。上耕於東郊。乙太牢祀先農。又周隋舊儀。及皇朝新禮。先農皆祭
帝神農。配以後稷。是則王社先農。其來自遠。各在祀典。不可合而為一。今欲
崇立帝社。實違禮經。望於藉田之中。別立帝社帝稷。配以禹棄。則先農帝社。
兩祠鹹秩。協載芟之義。符祭法之文。祝欽明又議曰。藉田之祭。本是王社。承
前若祠先農。共是勾龍後稷。烈山之子。亦謂之農。周棄繼之。皆祀為稷。共工
之子。後土主名。湯既勝夏。欲遷不可。社稷主祭。唯此二神。祭法所載。祀典
皆存。自黃帝以下。羲農二皇。不列常祀。豈有社稷之祭。上取炎皇。正經典籍。
曾無此語。膚淺諸儒。妄為曲說。假如蠟主先嗇。鄭玄雲。若神農。徒見易之揉
木。即雲若神農耳。如其遠推邃古。磨蜄在神農前。將為先嗇。有何不可。此鄭
之謬妄。不尋祭法根源。後儒守株。即以為定。始立社稷祈報。惟祭共工烈山。
神農未報大功。何不遠取祈報。即明三皇以上。樸略洪荒。帝王之道。無取為教。
魏秦靜者。又何知社稷先農。妄分為二。且六宗之義。先儒猶且紛然。六神之言。
秦靜憑何分析。習俗迷謬。殊不可依。豈有一藉田中。置四壇墠。先農王社。同
貫異名。固是一種。後稷勾龍。更無二道。同途分祭。四牢徒費。豈是爾愛其羊。
又言漢祀禹神。此義更殊未得。若將禹平水土。其功大於勾龍。成湯革夏社時。
何不替勾龍之祀。周棄既將易祀。夏禹寧可獨遺。漢德不逮殷湯。祀禹無乃為諂。
後王更無遵用。明其一時謬僻。禮官今欲效僻。張禹無乃迂乎。前以王社沒於先
農。欲依祀典正號今乃更加兩祀。亦恐刺謬增多。退傳禮官。更加詳度。具依經
訓勿據俗儒。於是韋叔夏張齊賢等又奏曰。謹按經典。無先農之文。禮記祭法雲。
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為其社在藉田之中。詩載芟雲。春藉田而祈社稷。是
也。永徽中。猶名藉田。垂拱以後刪定。始改為先農。與社本是一神。妄有改張。
以惑人聽。其先農壇且請改為帝社壇。以應禮記王社之義。其祭先農禮。改為帝
社禮。仍令用孟春吉亥。祀後土。以勾龍氏配之。從之。於是改先農壇為帝社壇。
於帝社壇西置帝稷壇。禮太社同太稷。其壇不備方色。所以異於太社也。至開元
定禮。除帝稷之議。祀神農氏於壇上。以後稷配。至今以為常典也。 

開元十九年正月二十日敕。普天率土。崇德報功。饗祀惟殷。封割滋廣。非可以
全惠養之道。協靈祇之心。其春秋二時社及釋奠。天下諸州府縣等。並停牲牢。
惟用酒脯。務存修潔。足展誠敬自今以為常式。至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敕。春
秋祈報。郡縣常禮。比不用牲。豈雲血祭。陰祀貴臭。神何以歆。自今以後。州
縣祭祀。特以牲牢。宜從常式。其年六月二十八日敕。大祀中祀。及州縣社稷。
依式合用牲牢。餘並用酒脯。至貞元五年九月十二日。國子祭酒包佶奏。春祭社
稷。准禮。天子社稷皆太牢。至大歷六年十月三日敕。中祀少牢。社稷是中祀。
至今未改。敕旨宜准禮用太牢。天寶元年十月九日敕。社為九土之尊。稷乃五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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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長。春祈秋報。祀典自尊。如聞祭官祗事。不全備禮。朕永惟典故。務在潔誠。
俾官吏之盡心。庶蒼生之蒙福。今後祭官等。庶事之間。倍宜精潔。兩京委禦史
臺。諸郡委採訪使。有違犯者。具錄聞奏。其社壇側近。仍禁樵牧。其百姓私社。
亦宜與官社同日致祭。所由檢校。三載二月十四日詔。社稷列為中祀。頗紊大猷。
自今以後。社稷及日月五星。並升為大祀。仍以四時致祭。諸星為中祀。長慶三
年正月。祠部員外充太常禮院修撰王彥威奏。謹按禮雲。社者。神地之道也。郊
特牲而社稷太牢。鄭玄以為國中之神。莫貴於社。故前古為大祀。至天寶三載二
月十四日敕雲。祭祀之典。以陳至敬。名或不正。是相奪倫。況社稷孚祐。百世
蒙福。列為中祀。頗紊大猷。自今以後。昇為大祀。爾後因循。又依開元禮為中
祀。然而牲用太牢。太尉攝行事。祭之日不坐。並是大祀之義。列為中祀。是因
循謬誤。教人報本。未極尊嚴。有國之儀。唯此厭屈。今請准敕升為大祀。庶合
禮中。從之。開成五年十一月。吏部奏准四年正月詔書。大祀並差三品以上官充
祭。太社太稷。攝司徒司空。並合差三品官行事。伏緣諸司三品官。員額絕少。
其中或有假。故無官可差。其每年祭太稷攝司徒司空。請准舊例。取左右庶子少
詹事。及諸司少卿監通攝。制可。 

  祀風師雨師雷師及壽星等 

天寶四載七月二十七日敕。風伯雨師。濟時育物。謂之小祀。頗紊彜倫。去載。
眾星以為中祀。永言此義。固合同升。自今以後。並宜升入中祀。仍令諸郡各置
一壇。因春秋祭祀之日。同申享祠。至九月十六日敕。諸郡風伯壇。請置在社壇
之東。雨師壇在社壇之西。各稍北三十步。其壇卑小於社壇。其祀風伯。請用立
春後醜。祀雨師立夏後申。所祭各請用羊一。籩豆各十。簠簋俎一。酒三鬥。應
緣祭須一物已上。並以當處群公廨社利充。如無。即以當處官物充。其祭官准祭
社例。取太守以下充。五載四月十七日詔曰。發生振蟄。雷為其始。畫卦陳象。
威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乃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于常祠。唯此震雷。
未登於群望。其以後每祭雨師。宜以雷師同壇祭。共牲別置祭器。至貞元二年四
月二十三日詔。問禮官。其風師雷師祝版署訖。合拜否。太常博士陸淳奏曰。以
是小祠。准禮又無至尊親祭之文。今雖請禦署。校詳經據。並無拜禮。詔曰。風
師雨師為中祠。有烈祖成命。況在風雨。至切蒼生。今禮雖無文。朕當屈己再拜。
以申子育之意。仍永為常式。本是小祀。開元禮無樂章。及升為中祀。乃用登歌
一部。天寶以來。嘗借天帝樂章用之。本太常卿董晉奏請。補其闕。至貞元六年
五月十四日。詔秘書監包佶補之。雨師亦准此。風師壇舊在通地門外道北二裏。
貞元三年閏五月二十一日。以宮城喧呼。虧於宿敬。又近章敬寺。恐神靈不安。
詔有司于滻水東擇地移之。其年七月二十一日。遣太常少卿裴鬱致祭告移之。四
年四月。詔有司。自開元以來。升風師雨師為中祀。假郊廟樂章。未奏撰。遂令
于邵等分撰之。六年五月。以風師雨師武成王等樂章。付有司施行之。 

元和十五年太常禮院奏。來年正月三日。皇帝有事于南郊。同日立春後醜。祀風
師。按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風師。鄭玄雲。風。箕星也。故令禮立春後醜。於
城東北就箕星之位。為壇祭之。禮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百神鹹秩。箕星從祀之位。
在壇之第三等。伏以皇帝有事南郊。遍祭之義。百師鹹在。其五方帝並日月神州
以下。緣對昊天上帝皇地祇。尊不得申。並為從祀。悉無上公行事。並禦署祝版
之儀。風師既是星神。厭降之儀。便當陪祭。如非遇郊祀。其時祭祀如常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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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有上封事者。言月令雲。八月。日會於壽星。祠於大
社壇享之。敕曰。宜令所司特置壽星壇。常以千秋節日修其祀典。二十六日。敕
壽星壇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常式。 

  嶽瀆 

武德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親祠華嶽。舊儀。嶽瀆以上。祀版禦署訖。北面再拜。
證聖元年。有司上言曰。伏以天子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於祀應有再拜之儀。
謹按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諸侯之禮。臣愚以為失尊卑之序。其日
月以上。請依舊儀。五嶽以下。署而不拜。制可之。 

開元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敕。霍山宜崇飾祠廟。秩視諸侯。蠲山下十戶。以為灑
埽。晉州刺史。春秋致祭。 

二十五年十月八日敕。三時不害。百穀用成。遂使京坻。遍於天地。和平之氣。
既無遠而不通。禋祀之典。亦有祈而必報。宜令中書令李林甫等。分祭郊廟社稷。
尚書左丞相裴耀卿等。分祭五嶽四瀆。至二十八年十月三日。敕。感而遂通。神
之鑒也。祈而必報。禮之經也。今農以畢功。歲則大稔。京坁之積。寰海攸同。
用陳蠲潔之薦。以答明禋之祉。宜令侍中牛仙客等。分祭郊廟社稷嶽瀆等。其四
海四鎮。及名山嶽瀆。使有道路由過者。亦宜便祭。至天寶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詔今歲西成。頗為善熟。宜令光祿卿嗣鄭王希言等。分祭五嶽。其四瀆名山。並
委所由郡長官。擇日致祭。至天寶七載十一月十七日。朕祗肅群祀。祈在三農。
冀幽贊之有憑。必昭報而無闕。宜令工部尚書郭虛己等。分祭五嶽四瀆。八載九
月二十日詔。稼穡豐穰。群官樂業。思崇聖秩。用展虔誠。宜令宗正卿褒信王璆。
分祭五嶽四瀆。又至天寶十載二月二十一日。遣嗣吳王祗等。分祭五嶽四瀆。具
行冊禮。至貞元二年八月。詔太常卿裴鬱等十人。各就方鎮。祭嶽瀆等。舊禮皆
因郊祀望而祭之。天寶中。始有遣使祈福之祀。至德中。又加西嶽金天王。中嶽
中天王。及諸岳瀆王公之號。今用遣使之禮。非正也。其年五月十五日。太常卿
董晉奏。五嶽四瀆。准開元元年禮。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其祝版並合禦署。至
上元元年。中祠小祠。一切權停。自後因循。不請禦署其祝版。欲至饗祭日。所
司准呈先進取禦署。附驛發遣。敕旨宜依。仍委所司。每至時先奏。附中使送往。
十二年二月。太常博士裴堪奏。謹按舊儀。嶽瀆以祝版禦署訖。北面再拜。證聖
元年。有司上言曰。伏以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於禮應有再拜之儀。謹按五
嶽視諸侯之禮。其日月以上。請依舊儀。五嶽以下。署而不拜。制可。至開元修
理五嶽四瀆。皇帝無親祭禮儀。其祝文皆雲。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敢昭告於某
嶽某瀆之神。讀訖。皆申再拜。祭五龍神。但雲獻官再拜。此則有司行事。皆有
拜文。今臣與禮官等。通詳典制。整辨所宜。伏聞禮擬於時。議則求古。無文可
質正者。則推類以明之。臣愚以為三才之尊。各申所極。尊有所統。禮亦宜差。
若無比視。何以辨等。故禮雲。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子男。
議者以嶽瀆既比公侯。則禮如人臣矣。其於祭也。則人君不合有拜臣之儀。謹按
五經通義雲。星辰日月五嶽四瀆。皆天地之別神從官也。因郊而祭者。緣天地之
意。亦欲及之也。又禮記雲。非其臣則答拜。鄭玄注雲。不臣。人之臣也則星辰
嶽瀆。既是天地從官。恐人君不得如公侯之禮而臣下之也。何以言之。王者父天
母地。兄日姊月。星辰視昆弟。嶽瀆視公侯。以此明之。星辰嶽瀆。是天地之臣
也。秩視人臣也。陛下與天地為子。遣使申祭。恐不合令受天父地母從官之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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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有以答之。故開元禮祭岳瀆祝文。皇帝稱名。又雲謹遣。于義有必拜之文。是
國家著禮。以明神為敬。不以臣下為禮。以臣等所見。並請依證聖元年定制。有
司行事。須申拜禮。 

  前代帝王 

顯慶二年七月十一日。太尉長孫無忌議曰。謹按祭法雲。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
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
之。又雲。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功烈於民。及日月星辰。民所瞻仰。非是族也。
不在祀典。唯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常加祭享。義在報功。爰及隋世。並遵斯
典。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世及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
漢高典章。法垂於後。自隋以上。亦在祀例。伏惟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典。唯
此一禮。咸秩未申。親令禮及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今請幸遵故實。修附禮文。
令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祭唐堯于平陽。以契配。祭虞舜於河東。以臯陶配。
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於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於酆。以太公配。
祭武王於鎬。以周公召公配。祭漢祖於長陵。以蕭何配。詔可。 

麟德二年。車駕東幸。將封岱嶽。十一月。至滎陽頓。祭紀信墓。贈驃騎大將軍。 

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一日詔。自古聖帝明王。嶽瀆海鎮。用牲牢。餘並以酒脯充奠
祀。其年十一月六日。雲州置魏孝文帝祠堂。有司以時享祭。州有魏故明堂遺址。
乃於其上置廟焉。 

天寶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追尊臯陶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各與立廟。
每歲四季月享祭。至寶應時。禮儀使杜鴻漸。請停四時享獻。三載五月二十二日。
置周文王廟。以同德十人。四時配享。六載正月十一日。敕三皇五帝。創物垂範。
永言龜鏡。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軒轅。以風後力牧配。五帝。少
昊。以蓐收配。顓頊。以元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堯。以羲仲和叔配。虞舜。
以夔龍配。其擇日及置廟地。量事營立。其樂器請用宮懸。祭請用少牢。仍以春
秋二時致享。共置令丞。令太常寺檢校。七載五月十五日詔。上古之君。存諸氏
號。雖事先書契。而道著皇王。緬懷厥功。寧忘鹹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於京
城內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
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准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享祭。歷代帝王肇跡
之處。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廟享祭。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享。
夏王禹都安邑。今夏縣。以虞伯益秩宗伯夷配。殷王湯都亳。今穀熟縣。以阿衡
伊尹左相仲虺配。周文王都酆。今鹹陽縣。見有廟。以師鬻熊齊太公望祀。周武
王都鎬。請入文王廟同享。太師周公太保召公配。秦始皇帝都咸陽。丞相李斯將
軍王翦配。漢高祖起沛。今彭城縣。太傅張良相國蕭何配。後漢光武皇帝起南陽。
司徒鄧禹將軍耿弇配。魏武皇帝都鄴。侍中荀彧太尉鍾繇配。晉武帝都故洛陽。
司空張華大將軍羊祜配。後魏道武皇帝起雲中。太尉長孫嵩尚書崔元伯配。周文
帝起馮翊。尚書蘇綽大將軍於謹配。隋文帝封隋漢東。僕射高熲大將軍賀若弼配。
令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粢盛蔬饌時果。配酒脯。潔誠致祭。其忠臣義士。
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殷相傅說。汲郡。
殷太師箕子。汲郡。宋公微子。雎陽郡。殷少師比幹。汲郡。齊相管夷吾。濟南
郡。齊相晏平仲。濟南郡。晉卿羊舌叔向。絳郡。魯卿季孫行父。魯郡。鄭卿東



唐会要 

 197

裏子產。滎陽郡。燕上將軍樂毅。上穀郡。趙卿藺相如。趙郡。楚三閭大夫屈原。
長沙郡。漢大將軍霍光。平陽郡。漢太傅蕭望之。萬年郡。漢丞相邴吉。魯郡。
蜀丞相諸葛亮。南陽郡。以上忠臣一十六人。周太王子吳太伯。吳郡。伯夷叔齊。
並河東郡。吳延陵季劄。丹陽郡。魏將段幹木。陝郡。齊高士魯仲連。濟南郡。
楚大夫申包胥。富水郡。漢將軍紀信。華陽郡。以上義士八人。周太王妃太姜。
新平郡。周王季妃太任。扶風郡。周文王妃太姒。長安縣。配享文王之廟。魯大
夫妻敬姜。魯郡。鄒孟軻母。魯郡。陳宣孝婦。雎陽郡。曹世叔妻大家。扶風郡。
以上孝婦七人。周宣王齊薑。長沙郡。衛太子恭姜。汲郡。楚莊樊姬。富水郡。
楚昭王女。富水郡。宋公伯姬。雎陽郡。梁宣高行。陳留郡。齊杞梁妻。濟南郡。
趙將趙括母。趙郡。漢成帝班婕妤。扶風郡。漢元帝馮昭儀。鹹陽郡。漢太傅王
陵母。彭城郡。漢禦史大夫張湯母。萬年縣。漢河南尹嚴延年母。東海郡。漢淳
於緹縈。濟南郡。以上烈女一十四人。並令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准前致祭。
歷代帝王廟。每所差側近人不課戶四人。有闕續填。仍關戶部處分。至十二載七
月二十八日。有敕停廢。九載十一月十六日。周武王漢高祖于京城內。各置一廟。
並置官吏。 

至德二載八月。道士李國貞奏。皇室仙系。修崇靈路。請於昭應縣南三十裏山頂。
置天華上宮露臺。天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並置
灑埽宮戶一百人。又於縣之南義扶穀故湫。置祠堂。並許之。昭應縣令梁鎮上疏。
其略曰。天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天地建祖宗之
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又夫湫者。龍之窟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也。
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在。何必崇飾祠宇。豐潔薦
奠。其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已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饗祀。其湫既竭。
不可更置祠堂。又不當更為天地建立宗廟。臣並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
媧等。既先各有廟。望於本祠依禮齋祭。制曰。可。 

永泰二年五月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兩戶。充埽除。從刺史元結所請也。 

大歷五年四月。鄜坊節度使臧希讓上言。坊州軒轅皇帝陵闕。請置廟。四時饗祭。
列於祀典。詔從之。 

元和十四年正月敕。周文王武王祠宇。在鹹陽縣。宜令有司。精加修飾。 

天祐二年六月十五日。封楚三閭大夫屈原為昭靈侯。舜帝二妃祠為懿節祠。 

  龍池壇 

풪뛾쓪뛾퓂푴ꆣ쇮لمح돘ꆣ쇹퓂쯄죕ꆣ폒쪰�닌ꭉلمح돘욪ꆣ벯췵릫쟤쪿틔
쿂튻냙죽쪮욪ꆣ첫뎣쯂뾼웤푾뫏틴싉헟ꆣ黩لمح돘욪颷헂ꆣ릲쪮쫗ꆣퟏ캢쇮튦풪
횮ꆣ폒쪰�닌ꆣ첫뢮짙쟤짲臧웚ꆣهى쫌색녒金짷ꆣ뗮훐녏쭋ꆣ샴늿짐闸듞
죕폃ꆣퟏ캢쫌색챋ꆣهى쫌색샮셸뢮ꆣ릤늿쫌색붪閄ꆣ뇸늿쫌색엡뗈ꆣ룼黩
颷헂ꆣ쪮쇹쓪ꆣ푴훃覯벰쳃ꆣ쎿훙뒺貢변ꆣ葴ퟠ횮ꆣ쪮냋쓪쪮뛾퓂뛾쪮뻅죕ꆣ
폐لمح튊폚앤酣돘ꆣ틲뛸튊튲ꆣ첫뎣쟤뽟닝변荸ꆣ뽟ퟠ풻ꆣ뎼횔내훜뙙ꆣ틔
? 림변쯄랽냙컯ꆣ변램풻ꆣ쓜돶黩폪헟ꆣ뷔풻짱ꆣلمح헟쯄횮탳ꆣ틠냙컯튲ꆣ
쓜黩폪ꆣ틠풻짱튲ꆣ뙙폐릫쪳듳럲횮컄ꆣ벴짺풻쪳ꆣ틠풻틓ꆣ웤횮죕ꆣ



쳆믡튪 

 198

뫏폃훙뒺횮퓂ꆣ틗풻ꆣ헰黩لمحꆣ헰헟陼랽뒺폃ꆣ镲뛾퓂튲ꆣ횮램ꆣ했폃뛾퓂ꆣ
폐쮾죕ꆣ돘냸푏覯ꆣ맙훂تحمꆣ푏뭥뚹죧변폪躟횮荸ꆣ틔لمح훂폪튲ꆣ웤짼폃짙샎ꆣ
颷폃맄ꆣퟠ맃쾴ꆣ루쓏藎ꆣ탾ꆣ躟폪躟벰킡ꆣ폃듋颷랲쇹힃헟ꆣ죽힃
뛸훂컯ꆣ뷱쿭لمح틠했죽힃ꆣ컨폃躓컨ꆣ폃즢뻆ꆣ틔튻ꭉꆣ훜뙙풻ꆣ랲변좺킡
폃횮튲ꆣ푴迄횮ꆣ 

뛾쪮죽쓪컥퓂튻죕ꆣퟚퟓ했싊퓂�앤酣豭붨لمح돘쉽뗂ꆣ틔뱯럻쏼ꆣ췻쇮믊첫
ퟓꆣ훐闸쇮辈뻅شحمꆣ뙙늿짐闸샮쇖뢦ꆣ돤饺킣쪹ꆣ迄횮ꆣ컥죕ꆣퟚퟓ했쇮貎췵醗
ꆣ쫌훐엡튫쟤돤쒣샕쪹ꆣ훁쳬貚뛾쓪컥퓂컥죕ꆣ폖훘붨솢ꆣ뗮훐녏냽탅췵굇
컄ꆣ믊첫ퟓ闸腋ꆣ 

�풪쇹쓪쇹퓂ꆣ迍변컥لمح覯ꆣ 

풪뫍쪮뛾쓪쯄퓂ꆣ짏틔ퟔ뒺틔臭ꆣ镲폪캴붵ꆣ헽횮퓂뿉ꆣ쯬탒앤酣豭쳃웭
폪ꆣ뫶폐튻냗ۉٻꆣ뢡짲쮮ꆣ좺틭迄ꆣퟳ폒ڃ꺐횮ꆣ뛭뛸늻튊ꆣ랽컲لمح짱횮
힃뮯ꆣ쯬쿠싊떸컨띑酣ꆣ듳폪맻쿂ꆣ 

唐會要卷二十三 

  武成王廟 

開元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廟一所。以張良配享。春秋
取仲月上戊日祭。諸州賓貢武舉人。准明經進士。行鄉飲酒禮。每出師命將。辭
訖。發日。便就廟引辭。仍簡取自古名將。功成業著。宏濟生民。准十哲例配享。
至乾元元年九月十二日。太常少卿於休烈奏。秋享漢祖廟見傍無侍臣。享太公廟。
有張良在側。伏以子房生於漢楚。翊奉高祖。坐籌帷幄。定天下。考其年代。不
接太公。自古配食廟庭。陪葬陵寢。皆取當時佐命。同受哀榮。太公人臣。不合
以張良配享。請移於漢祖廟。敕旨依。 

上元元年閏四月十九日敕文。定禍亂者。必先于武德。拯生靈者。諒在於師貞。
昔周武創業。克寧區夏。惟師尚父。實佐興王。況德有可師。義當禁暴。稽諸古
昔。爰崇典禮。其太公望可追封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廟。仍委中書門下。
擇古今名將。准文宣王置亞聖及十哲等。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至建中三年閏
正月二十五日。禮儀使顏真卿奏。武成王廟用樂。臣伏以自太公封武成王。追封
之禮。與諸侯王名位義同。廟庭用樂。合准諸侯之數。今請每至釋奠。奏軒懸之
樂。敕旨。宜付所司。至七月十一日。史館伏奏表。今年五月十五日敕。武成王
廟配享人等。宜令史館參詳定名聞奏者。又准開元十九年四月勒。宜揀取自古名
將充十哲。漢太子少傅張良。先以配享。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河西
太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奏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尚書
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七十二弟子。齊將孫臏。越相國範蠡。趙
將信平君廉頗。齊將管仲。齊將安平君田單。趙將馬服君趙奢。大將軍武安君李
牧。秦將王翦。漢相平陽侯曹參。梁王彭越。左丞相絳侯周勃。太尉條侯周亞夫。
大司馬冠軍侯霍去病。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前將軍李廣。
後漢太傅高密侯鄧禹。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征西將軍夏陽侯馮異。建威將軍好畤
侯耿弇。執金吾寇恂。左將軍膠東侯賈復。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太尉新豐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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熲。魏太尉鄧艾。征東將軍晉陽侯張遼。太尉槐裏侯皇甫嵩。蜀前將軍壽亭侯關
雲長。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吳南郡太守周瑜。南郡太守孱陵侯呂蒙。大司馬陸
抗。丞相陸遜。晉征南將軍南城侯羊祜。鎮南將軍當陽侯杜元凱。撫軍大將軍襄
陽侯王濬。太尉長沙公陶侃。車騎將軍康樂侯謝元。前秦丞相王猛。前燕太宰慕
容恪。宋司空武陵侯檀道濟。征虜將軍王鎮惡。後魏太尉長孫嵩。北齊右僕射燕
郡公慕容紹宗。右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梁太尉王僧辯。周大塚宰宇文憲。太傅英
國公於謹。右僕射鄭國公韋孝寬。陳司空南平公吳明徹。隋尚書令趙國公楊素。
右武侯將軍宋國公賀若弼。上柱國新義公韓擒虎。上柱國太平公史萬歲。皇朝司
空河閒王孝恭。右武侯將軍鄂國公尉遲敬德。右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禮部
尚書聞喜縣公裴行儉。夏官尚書王孝傑。左武衛大將軍韓國公張仁亶。兵部尚書
中山郡公王晙。兵部尚書代國公郭元振。太尉臨淮王李光弼。太尉汾陽王郭子儀。 

天寶六載正月敕。鄉貢武舉人上省。先令謁太公廟。每拜大將。及行師剋捷。亦
宜告捷。 

貞元二年二月。刑部尚書知刪定禮儀關播奏。上元中。詔擇古今名將十人。於武
成王廟配饗。如文宣王廟之儀。伏以太公。古稱大賢。今其下置亞聖。賢之有聖。
於義不安。且孔門十哲。皆是當時弟子。今所擇名將。年代不同。於義既乖。於
事又失。臣請刪去名將配享之儀。及十哲之稱。從之。四月。詔武成王廟樂章。
並未奏撰。宜令于邵等撰進。四年八月十三日。兵部侍郎李紓奏。准開元十九年
敕。置廟以張良配享。准式乙太常卿少卿丞等充三獻官。祝文雲。皇帝遣某官。
敢昭告於齊太公。漢留侯。至上元元年。追贈為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
有司因差太尉充獻。兼進祝版親署。臣以今月三日。蒙差攝祭。方睹廟儀。伏以
太公。即周之太師。張良即漢之少傅。聖朝列於祀典。已極褒崇。載在祝詞。必
資折衷。理或過當。神何敢歆。今者屈禮於至尊。施敬於臣佐。每謂禦署並稱昭
告。於上下之祭。竊謂非宜。一同文宣王。恐未為允。臣以為文宣王垂教。百世
宗師。五常三綱。非其訓不明。有國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軻稱自生民以來。
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法。加先聖之名。樂用宮懸。獻差太尉。尊師崇道。雅
合正經。且太公述作。止於六韜。勳業形於一代。豈可擬其盛德。均其殊禮哉。
前件祝文。請自今更不進署。其敢昭告。請改為致祭。其獻官請准式差太常卿以
下。詔令百寮集議聞奏。兼大理卿於頎等四十六人。議同李紓。尚書右司侍郎中
嚴涗等議曰。謹按李紓所奏。援引訓典。比量禮度。祝文輕重之殺。獻官尊卑之
節。誠至當矣。推而廣之。抑未盡也。夫人名徽號。先聖所以褒前哲。令德之人。
謂其言可以範圍。其行可以施百世。其業可以振千古。苟未至也。則不虛美。其
於太公兵權奇計之人耳。當殷辛失德。八百諸侯。皆歸於周。時惟鷹揚。以為佐
命。在周有大功矣。於殷謂之何哉。祀典不雲乎。法施於民則祀之。如仲尼之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後王及學者。皆
宗師之。可謂法施於民矣。貞觀中。以其兵家者流。始令磻溪立廟。開元中。漸
著上戊釋奠之禮。其於進寵。不為薄矣。上元之際。執事者苟以兵戎之急。遂尊
武成封王之號。擬議於文宣王。優劣萬殊。不可以訓。禮不雲乎。擬人必於其倫。
太公之於聖人非倫。太史公以韓非與老子同傳。民到於今非之。高祖封韓信為侯。
自恥與絳灌等列。況聖朝褒美之稱。其可雷同乎。愚以為宜去武成及王字。依舊
令為齊太公廟。人無閒言矣。享獻之事。餘依李紓所奏。刑部員外郎陸淳等六人
議曰。臣聞統天下者。禮法也。救天下者。權數也。拯難者常以權變禮。以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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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國者則尚德而賤數。尊禮而晦權。何者。禮法行則民安其分。務于修身。
權數騁則人思變常。務於苟得。安其分。理之源也。思變常。亂之本也。故救一
時之弊者。事不可貽於將來。垂萬世之法者。道必不行於當代。竊以武成王。殷
臣也。見紂之暴。不能諫而佐武王以傾之。於周則社稷之臣矣。於殷謂之何哉。
且夫尊其道者。必師其人。必尚其行。使天下之人。入是廟也。登是堂也。稽其
人。可以思見。師其道。所由致法。則俾夫立節死義之士。安所措其心乎。聖人
所以尊堯舜。賢夷齊。不法桓文。不贊伊呂。先之以敬讓。尊之以禮樂。蓋謂此
也。使武成之名。與文宣為偶。權數之略。與道德齊衡。恐非不刊之典也。臣愚
謂宜罷上元追封立廟之制。依貞觀於磻溪置祠。令有司以時享奠。斯得禮之正也。
左領軍大將軍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議曰。當今兵革未偃。宜崇武教以尊古。重忠烈
以勸今。欲有貶損。恐非激勸之道也。追尊王位。以時祠之。為武教之主。若不
尊其禮。則無以重其教也。文武二教固同。其立廢亦不可異。況其典禮之制。已
歷三聖。今欲改之。恐非其宜也。至九月十六日。有勒。以上將軍以下充獻官。
餘依李紓所奏。 

天祐二年八月十三日。中書門下奏。遷都以來。武成王廟猶未置立。今仍請改為
武成王選地建造。其制度配享。皆准故事。從之。 

  寒食拜埽 

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詔。如聞父母初亡。臨喪嫁娶。積習日久。遂以為常。亦有
送葬之時。共為歡飲。遞相酬勸。酣醉始歸。或寒食上墓。復為歡樂。坐對松檟。
曾無戚容。既玷風猷。並宜禁斷。 

開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敕。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世相傳。浸以成俗。士庶
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用拜埽禮。於塋南門外奠祭撤饌訖。泣
辭。食餘於他所。不得作樂。仍編入禮典。永為常式。 

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敕。凡庶之中。情禮多闕。寒食上墓。便為燕樂者。見任官
與不考前資。殿三年。白身人決一頓。 

貞元四年正月詔。比來常參官。請假往東郊拜埽。多曠廢職事。自今以後。任遣
子弟。以申情禮。 

元和三年正月敕。朝官寒食拜埽。又要出城。並任假內往來。不須奏聽進止。 

長慶三年正月敕。寒食埽墓。著在令文。比來妄有妨阻。朕欲令群下皆遂私誠。
自今以後。文武百官。有墓塋域在城外。並京畿內者。任往拜埽。但假內往來。
不限日數。有因此出城。假開不到者。委禦史臺勾當。仍自今以後。內外官要覲
親於外州。及拜埽。並任准令式年限請假。太和三年正月勒。文武常參官拜埽。
據令式。五年一給假。宜本司准令式處分。如登朝未經五年。不在給假限。八年
八月敕。釐革應緣私事。並不許給公券。令臣等商量。惟寒食拜埽。著在令式。
銜恩乘驛。以表哀榮。遽逢聖旨。重頒新命。其應緣私事。及拜埽不出府界。假
內往來者。並不在給券限。庶存經制。可久遵行。從之。 



唐会要 

 201

開成四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常參官寒食拜埽。奉進止。准往例給公券者。臣等
謹案舊制。承前常參官應為私事請假。外州往來。並給券牒。 

  緣祀裁製 

舊儀。每祭。籩豆之數各異。至顯慶二年。始一例。大祀籩豆各十二。中祀每十。
小祀各八。 

舊儀注。大祀中祀。並前七日十日。小祀並前五日。筮日。皆於太廟南門之外。
卜吉而往之。其遇廢務日。並不迴避。 

貞元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太常卿齊抗等奏。每年大中小祀。都七十祭。其四立二
分二至臘上辛吉亥等日。蓋為氣節也。其後寅後申後亥後醜等日。蓋謂星次也。
伏以氣行有時刻。星位有次舍。或定用日。或定用辰。不可改移。請依舊制。其
或有別禱祭。即是太卜署擇日。並請准四月六日敕。廢務日不用。遂為故典。舊
儀注無日蝕廢祭之文。元年建醜月。祠部奏曰。來年建寅月一日。祈穀祀昊天上
帝。是月。司天臺預奏。其日太陽虧。時禮儀使於休烈奏曰。臣謹按曾子問曰。
當祭而日食。其祭也如之何。夫子曰。接祭而已矣。牲至未殺則廢。漢初平四年
正月。當祭南郊。日蝕。又行冠禮。博士殷盈孫與八座議。以為正月元日。太陽
虧。而冠有祼獻之禮。有金石之樂。是為聞災不嚴肅。見異不怵惕也。望下太常。
別擇日。其二日祭太一。准禮儀物同祠所。既緣日蝕。各守本司。亦望同下太常
更擇日。制曰。可。 

舊制。每歲大中小祀。凡七十九祭。皆剋定日辰。著於祀典。其與本文相當則祭。
更不卜日。三十四祭准禮但言時月。不定日辰。太卜署至時擇日。 

正月一十二祭。 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祀前二日。祭高祖一室。立春
日。祀青帝於東郊。亥日享先農於東郊。立春後醜日。祀風師於國城東北。立春
日祭東岳天齊王。東鎮東安公。東海廣德王。東瀆長源公。以上准祠令著定日薦
獻太清宮。享太廟。祀九宮貴神於東郊。以上至時卜日。 

二月十祭。 上丁。釋奠文宣王。上戊。釋奠武成王。春分祀朝日於東郊。祀日
祭太社太稷。以上。准禮令著定日。祭五龍壇。祭馬祖。開冰井。祭司寒之神。
祭東冰井。西冰井。享文敬太子惠昭太子廟。並同日。以上至時卜日。 

四月十祭。 立夏日。祀赤帝於南郊。立夏後申日。祀雨師雷師於國城西南。立
夏日。祀南嶽司天王。南鎮永興公。南海廣利王。南瀆廣利公。以上。著定日期。
薦獻太清宮。享太廟。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祀前二日。告太宗一室。以上。至
時卜日。 

五月四祭。 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丘。祭前二日。祭太宗一室。以上。著定日
期。祭先收。享文敬太子惠昭太子廟。以上。至時卜日。 

六月四祭。 季夏土王日。祀黃帝於南郊。同日祭中霤。中嶽中天王。以上。著
定日期。是日。復祭廣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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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八祭。 立秋日。祭白帝於西郊。立秋後辰日。祀靈星於國城西南。立秋日。
祭西嶽金天王。西鎮成德公。西海廣潤王。西瀆靈源公。以上。著定日期。薦獻
太清宮。享太廟。以上。至時卜日。 

八月八祭。 上丁。釋奠文宣王。上戊。釋奠武成王。秋分。祀夕月於西郊。社
日。祭太社太稷。以上。著定日期。祭馬祖。享文敬太子惠昭太子廟。以上。至
時卜日。 

九月二祭。 季秋。大享明堂。享前二日。告憲宗一室。以上。至時卜日。 

十月十祭。 立冬。祀黑帝於北郊。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於國城西
北。立冬日。祭北嶽安天王。北鎮廣寧公。北海廣澤王。北瀆清源公。以上。著
定日期。薦獻太清宮。享太廟。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祭前二日。告高祖一室。以
上。至時卜日。 

十一月六祭。 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祀前二日。告太祖一室。以上。著
定日期。貢舉人謁先師。祭馬步。享文敬太子惠昭太子廟。以上。至時卜日。 

十二月六祭。 寅日。蠟祭百神於南郊。卯日。祭太社太稷。辰日。臘享太廟。
奏祥瑞。以上。著定日期。季冬。太清宮奏祥瑞。藏冰。祭司寒東冰井。西冰井。
並同日用。以上。至時卜日。 

開元九年六月五日。太常奏曰。伏准唐禮。祭五嶽四瀆。皆稱嗣天子。祝版皆進
署。竊以祀典。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不合稱嗣天子。及親署其祝文。伏
請稱皇帝謹遣某官某敬致祭於嶽瀆之神。從之。 

二十三年正月七日敕。承前所給明衣。多於齋夕付物。既不先造。徒有其名。自
今以後。明衣絹布。並祀前五日先給。付監祭使具點閱。仍永為常式。至大歷六
年十一月三日敕。自今以後。五品以上。及監察禦史。太常博士。宜准式給明衣
絹及浴巾。餘准常例。其布絹支左藏庫青苗物充。 

其年正月二十日詔。自今以後。有大祭。宜差丞相。特進。少保。少傅。尚書。
賓客。禦史大夫攝行事。至天寶七載六月八日敕。自今已後。每差攝祭官。宜令
吏部採擇朝廷有德望者充。 

天寶五載五月。專知祠祭使王璵奏。諸色祭官等。並寬縱日久。不懼刑憲。當祭
之日。或逢泥雨。或值節序。盡皆請假。曾無形跡。自今以後。臣皆私自察訪。
實無事故。妄請假及不肅敬者。錄名奏聞。望加貶責。應緣行事或稍後到。小疏
遺。望請量事大小。便牒所司。奪其俸祿。敕旨從之。九載十一月三日。制曰。
春秋祭享。用存昭敬。祝史陳信。必在正辭。苟名位之或乖。於上下而非便。承
前有事宗廟。皆稱告享。茲乃臨下之辭。頗乖尊上之義。靜言斯稱。殊未為允。
自今以後。每親告享太清太微宮。改為朝獻。有司行事為薦享。親巡陵改為朝陵。
有司行事為拜陵。應緣諸事告宗廟者。並改為奏。其郊天後土及諸祀祝文。雲敢
昭告。並改為敢昭薦。以為告者臨下之制故也。式從變禮。庶表誠心。宣示中外。
令知朕意。其載四月二十九日制。頃者。每祀黃帝。乃就南郊。義實有乖。禮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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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便。稽諸體式。理固不然。宜於皇城內西南。就坤地改置黃帝壇。朕當親祀。
以昭誠敬。仍令中書門下與禮官等更深詳定聞奏。至十一月三日詔。禮神以玉。
奠取其誠。精潔表心。溫潤合德。自馮紹貞奏後。有司用? 。禮所謂君子貴玉而
賤? 。不可用也。況國家之富。有萬方之助祭。豈於天地宗廟。奠玉有虧。自今
以後。禮神六器。宗廟奠玉。並用真玉。諸祀用? 。如以玉難得大者。寧小具制
度。以取其真。 

寶應二年五月四日。吏部尚書劉晏奏。諸色祠祭。委禮儀使撰禮料為常式。祭前
點檢祭器。及饌物明衣。有不在者。所由量事料決。其行事官若出齋宮。及不到。
明衣及料。不得妄。制曰。可。 

上元元年四月敕文。有司所立秘祝之法。或移於歲。或移於人。君人之心。寧所
忍也。自今以後。削去其法。其中祀下祀。並雜祭禮等。一切停。其諸應合祭禮。
列於常典。所用祭料。一依古制。務從減省。以副朕心。至貞元元年二月十七日。
太常卿崔縱奏。立春後醜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立秋後辰日。祀靈
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准上元元年制。中祀小祀。一切權停。
至永泰二年有敕。復風師雨師。其靈星司中司命等壇。宜令所司。准開元禮配享。 

大歷七年八月。禮儀使楊綰奏。祀官祀前一日。從齋所集於太常寺。一時赴祭所。
如祭在皇城內者。則不集。制從之。仍永為常式。至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大內皇
城留守張景所奏。得禦史臺牒。景風安上等門。每至祀祭日。緣祭官到尚書省授
誓戒了赴朝。准舊例合早開。又准監門式。皇城門無文早開。敕旨。自今以後。
祠祭授誓戒官。其日既赴尚書省。不須入朝。貞元六年正月詔書。官有私喪公除
者。聽赴宗廟之祭。初。禦史監察者關白。禮。凡有緦麻以上喪。不得享薦。於
是吏部奏申明白。令使行之可守。九月襂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喪滿者。請許吉
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宮未葬。雖公除者。請依前禁。使輕重有倫。以一王法。從
之。 

貞元八年七月。將作監元亙。當攝太尉薦祭享昭德皇后廟。以其私忌日。不受誓
戒。為禦史劾奏。令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於是尚書左丞相盧邁等奏曰。謹按
禮記雲。大夫士將奉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是奉祭也。又按唐禮。散齋有
大功喪。致齋有周親喪。齋中疾病則還家。不奉祭祀。皆無忌日不受誓戒之文。
雖假寧令。忌日有給假一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今亙以假寧常式。而
廢攝祭新命。酌其輕重。誓戒則祀之義。校其禮式。忌日乃循常之制。詳求典據。
事緣薦獻。不宜以忌日為辭。由是亙坐罰。 

元和三年四月。太常禮院上言。太廟時享。及告廟朔望薦食同日。謹按禮經。祭
不欲數。伏乙太廟禘祫祭。禮重於時享。准禮。時享與禘祫同日。即其月但行禘
祫。不行時享。蓋不欲煩。是禮先重者。今時享重於朔望薦食。詳求禮情。參酌
輕重。於時享之月。其朔望薦食。亦合便停。若兩禮兼行。即祭恐煩黷。伏請每
至時享及臘享。但行享禮。其月朔望薦食請停。餘月一準舊制。如告廟日與朔望
薦食日同。伏請先行告廟禮。然後薦食。所冀疏數有節。合於禮中。從之。 

長慶二年十一月。監祭使監察禦史蘇景胤奏。祠祭稱定出齋宮等舊例。准廟參不
到。四品以上罰二千文。五品以上罰一千文。伏緣所罰稍輕。更請加罰。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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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廟之儀。本於恭恪。罰輕生慢。須議稍加。自今以後。有臨祭出齋者。宜罰一
月俸。仍委監祭使每具所罰官名銜聞奏。 

太和九年十一月。兵部尚書判太常卿充禮儀詳定使王起。請創造禮神九寶玉奏議
曰。邦國之禮。祀為大事。拜璧之儀。經有前規。謹案周禮。祀天地四方。以蒼
璧禮天。黃琮禮地。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又曰。
四珪有邸以祀天。兩珪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品器。皆禮神之
玉也。又雲。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玄雲。禋。煙也。為玉幣祭訖燔之。而升煙
以報陽也。今與開元禮儀同。此則焚玉之驗也。又周禮。掌國之玉鎮大寶器。若
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則收玉之證也。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雲。凡祭天神。各
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燔之。禮神者。訖事卻收。祀神者。與牲俱燎。則靈恩
之義。合於禮經。今國家郊天報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
臣等請下有司。精求良玉。創造蒼璧黃琮等九器。祭訖則藏之。其餘燎玉。則依
常式。從之。 

  牲牢 

武德元年十一月九日詔。祭祀之本。皆以為民。窮民事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
禴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民神一揆。其祭圜丘方澤宗廟以外。並可止用
少牢。舊用者宜用特牲。待時和年豐。然後克修常禮。 

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一日敕。自古聖帝明王。嶽瀆海鎮。祭用牲牢。餘並以酒脯充
奠。 

天寶三載閏二月敕。祭必奉牲。禮有歸胙。將興施惠之教。以廣神明之福。比來
胙肉。所進頗多。自茲以後。即宜少進。仍分賜祭官。及應入衙常參官廚共食。 

六載正月敕文。祭祀之典。犧牲所備。將有達於虔誠。蓋不資於廣殺。自今以後。
每大祭祀應用騂犢。宜令所司量減其數。仍永為常式。其年起。請天地合祭。四
時各用二犢。五帝迎氣各用一犢。冬至圜丘用一犢。夏至方澤用一犢。九宮貴神
四時祭。每祭各用一犢。神州用一犢。太廟五享。每用一犢。東京准上。文宣王
三祭。每祭各用一犢。東京三祭。五嶽每載一祭。各用一犢。右據舊料。每載用
犢五百一十四頭。今請減一百六十五頭。既用三十九頭。餘祠享並請停用犢。至
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敕文。國之大事。郊祀為先。貴其至誠。不美多品。黍稷
雖設。猶或非馨。牲牢空多。未為能享。圜丘方澤。任依常式。宗廟諸祠。但臨
時獻熟。用懷明德之馨。庶合西鄰之祭。其年起。請昊天上帝太廟各太牢一。羊
豕各三。餘祭隨事而供。太廟羊豕。舊各九頭。 

大歷六年十二月三日敕。五方上帝九宮。並大祠。朝日夕月。百神大社。先農釋
奠。並中祠。自今以後。太社用犢。中祠用豬羊各一。委所司支給。送太常入滌
其副。准前。 

貞元十八年五月太僕奏。每年四季。送太常入滌羊犢。送後或稱暴死。准式埋訖。
真偽難明。伏以毛色羊犢。甚難擇採。如有病死者。望還太僕卿。准數送替。庶
易辯明。永為常式。制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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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忌日 

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以五月五日行。既至遼陽。屬高祖忌日。八座奏言。
臣等謹按禮雲。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樂。此所謂星迴歲改。親沒同辰。
思其居處。不為樂事。今陛下親禦六軍。己登寇境。庶務繁擁。伏待剖決。可以
尊先聖之常經。略近代之公議。望請所有軍機要切。百司依式聞奏。手詔答曰。
今既戎旅大事。不可失在機速。所以仰順古風。俯從今請。 

神功元年七月。清邊道大總管建安王攸宜。破契丹凱還。欲以是日詣闕獻俘。內
史王及善以為軍將入城。例有軍樂。今既國家忌月。請備而不奏。鳳閣侍郎王方
慶奏曰。臣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晉穆帝納後用九月。其月是康帝忌月。
於時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
忌歲。益無禮據。當時從訥所議。軍樂是軍容。與常樂不等。臣謂振作於事無嫌。 

貞元五年八月敕。天下諸上州。並宜國忌日准式行香。十二年五月詔。先聖忌辰。
纔經敘慰。戚裏之內。固在肅恭。而乃遽從燕遊。飲酒作樂。既乖禮法。須有所
懲。前邠州長史郭煦。宜於袁州安置。前南郭縣尉郭晅。於柳州安置。曹自慶配
流冰州。其駙馬郭曖王仕平。仍令勒歸私第。先是。初經代宗忌辰。駙馬諸親。
悉詣銀臺奉慰。及迴。王仕平遂邀駙馬郭曖。張昭賢。張怙。及曖女婿嗣許王昭。
曖堂弟煦。晅。用教坊音聲人曹自慶。並於宅中歡樂。上怒之。故有此詔。尋亦
許曖及仕平出入。 

永貞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昭成皇后竇氏。按國史長壽二年正月二日崩。其
時緣則天臨禦。用十一月建子為歲首。至中宗復舊用夏正。即正月行香廢務日。
須改正。以十一月二日為忌。 

元和九年正月。修撰官太學博士韋公肅上疏曰。准禮。無忌月禁樂。今太常及教
坊。以正月是國家忌月。停習郊廟享宴之音。中外士庶。鹹罷慶樂。伏尋經典。
切恐乖宜。臣謹按禮記。有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漢魏以降。世襲斯旨。惟晉
穆帝將納後。以康帝忌月。下議。禮官荀訥。王洽。曹耽。王彪之。並當時知禮
者。皆稱禮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禮據。時從其議。伏
以仍前所禁。皆在二十五月之中。今既世遠。禮須改革。臣又聞統人立法。必守
先王之常經。企及俯就。不違聖哲之明訓。下盡群言。上留元鑒。不以私懷。而
踰於禮節。又記曰。禫月從樂。明王制禮。漸去其情。不應以追遠而立禮反重也。
今太常停習郊廟之樂。是反重而慢神。有司禁中外之音。是無故而去樂。詳其前
典。情禮不倫。考其沿襲。又無所據。倘陛下正因循之越度。法經典之明文。約
禮之儀。傳於史冊。天下幸甚。詔付中書門下。令召太常卿與禮官學官等詳議可
否。中書門下奏曰。忌日。太常寺及教坊。悉停閱習。中外士庶。亦皆禁斷。准
禮文及歷代典故。並無忌月禁樂。請依常教習者。敕旨宜依。其士庶之家。亦宜
准此。 

太和七年三月敕。准令。國忌日惟禁飲酒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部無明文。但緣
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大小笞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後。
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均王傳王堪男損。國忌日於私第決責從人。為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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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所奏。遂下此敕。十五年五月。太常禮院奏。睿宗神主祧遷。其六月二十日忌。
並昭成皇后十二月二日忌。准禮合廢。從之。 

開成四年五月。太常寺奏。今月二十二日。祀先農於東郊。其日。與穆宗皇帝忌
日同。太和七年十二月八日季冬。蠟祭百神。與敬宗皇帝忌日同。准其年十二月
六日敕。近廟忌辰。奏樂非便。冬季蠟祭。又不可移。變禮從宜。古有明據。宜
令其日懸而不樂。庶協典經。今月二十二日祀先農。欲准先敕。懸而不樂。從之。 

其年十月。戶部侍郎崔蠡奏。臣伏以國忌行香。事不師古。聖心求治。動法典章。
臣頃於延英奏陳。願有釐革。陛下令史官尋討。起置無文。昨日閣中。再承顧問。
雖因循未變。亦無損於盛朝。而除去不經。冀流芳於異日。敕旨。朕以郊廟之禮。
奉在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格。恭惟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
歸依釋老。徵二教而設食。會百辟以行香。將以仰奉聖靈冥資福祐。有異皇王之
術。頗乖教義之宗。昨因崔蠡奏論。遂遣討尋本末。經文令式。曾不該載。世俗
因循。雅重釐革。其京城及天下州府。國忌日寺觀設齋行香。起自今以後。並宜
停。其月。禦史臺奏請。國忌日。天下依舊不舉樂。不視事。不鞭笞。伏以道釋
二教。澶漫虛無。陛下靡所歸依。誠契至理。但以列聖忌日行香。及茲修崇。示
人廣孝。兼以天下州縣。不舉樂。不視事。不鞭笞。以此海內蒼生。常知列聖廟
號。今既停罷行香之後。敕內又無其日徹樂廢公止行如舊之文。伏恐遐遠之地。
迷其所向。便與居常之日。率皆無殊。臣思此事。終關聖慮。禮曰。君子有終身
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謂不舉吉事也。伏願陛下聖睿留想。若以設
齋資福。事稍不經。起今罷之。已有詔旨。其日天下州縣。不舉音樂。不視公事。
不行鞭笞。伏請重下明制。依前遵守。則凡在遐遠。逮於蠻貊。不忘廟號。有裨
孝禮之源。敕旨。設齋行香。近已釐革。遏密停務。自有典常。臺司舉奏。意在
詳密。宜依。至宣宗即位之初。先以列聖忌辰行香既久。合申冥助。用展孝思。
其京城及天下州府諸寺觀。國忌行香。一切仍舊。 

天祐二年八月八日。太常禮院奏。今月十三日。昭宗皇帝忌辰。其日。百官閣門
奏慰後。赴寺行香。請為永式。從之。 

  諱 

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幾。下令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
非無前旨。近代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誥。
今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續者。並不須避。 

永徽二年十月七日。尚書左僕射於志寧奏言。依禮。舍故而諱新。故謂親盡之祖。
今皇祖宏農府君。神主當遷。請依禮不諱。從之。 

顯慶五年正月一日詔。孔宣設教。正名為首。戴聖貽範。嫌名不諱。比見抄寫古
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
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字。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 

景雲元年。賈曾除中書舍人。固辭。以父名忠同音。議者以為中書是曹司名。又
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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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貞元年十二月。改淳州為睦州。還淳縣為清溪縣。橫州淳風縣為從化縣。淳于
姓改為於。以音與憲宗名同也。論者以古不諱嫌名。若禹與雨。驅與區。臨文不
諱。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周詩曰。克昌厥後。又曰。一之日觱發。魯莊公名
同。春秋曰。同盟於幽。宣公名午。書曰。陳侯午卒之類。是也。今古時變。故
廣避焉。初憲宗為廣陵王。順宗詔下。將冊為皇太子。數日。兵部尚書王詔上陳。
請改名紹。本名與憲宗諱同時君子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東宮之臣。當請改
耳。奈何非其屬。而遽請改名。以避東宮。豈為禮事上耶。左司員外郎李蕃曰。
歷代故事。皆因無經學之臣而失之。卒不可復正。多此類。是時。韋貫之為監察
禦史。名與東宮同。獨不請改。既而下詔以陸淳為給事中。改名質。充皇太子侍
讀。貫之不得已。乃上疏改其名。大臣溺於風俗。以為細事而不正之。非故事也。 

開成元年十一月。中書舍人崔龜從奏。前婺王府參軍宋昂。與禦名同。十年不改。
昨日參選。追驗正身。改更稍遲。殊戾敕旨。宜殿兩選。 

會昌六年四月二十日敕。中外官寮。有名與禦名同者。及文字點畫相似。今後即
任奏改。音韻文字。點畫不同。不在奏改之限。 

鹹通十二年七月。侍禦史李谿。以奏狀內字與廟諱音同。罰一季俸。復執奏曰。
臣按禮記。不諱嫌名。又職制律。諸犯廟諱嫌名不坐。注雲。若禹與雨。謂聲則
同而字則異也。今若受罰。是違典例。乃免之。 

天祐元年二月二十九日。中書門下奏。太常寺止敔兩字敔字。上犯禦名。請改曰
肇。從之。 

唐會要卷二十四 

  受朝賀 

舊制元日。大陳設。皇太子獻壽。次上公獻壽。次中書令奏諸州表。黃門侍郎奏
祥瑞。戶部尚書奏諸州貢獻。禮部尚書奏諸蕃貢獻。太史奏雲物。侍中奏禮畢。
然後中書令又與供奉官獻壽。時殿上皆呼萬歲。按舊儀闕供奉官獻壽禮。但依位
次立。禮畢。竟無拜賀。開元二十五年。李林甫革其舊儀。奏而行之。冬至亦然。 

貞觀十三年十月三日。尚書左僕射房元齡奏。天下太平。萬幾事簡。請三日一臨
朝。詔許之。至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太尉無忌等奏。請視朝坐日。上報曰。朕
幼登大位。日夕孜孜。猶恐擁滯眾務。自今以後。每日常坐。其後至永徽二年八
月二十九日下詔。來月一日。太極殿受朝。此後。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
望朝。即永為常式。 

顯慶二年二月。太尉長孫無忌等奏。以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聖歷二年正月制。朝官有期喪。大功未葬。不得朝賀。神龍元年二月。朝則天皇
帝於上陽宮。因敕。每十日一朝。左臺侍禦史盧懷慎上表曰。臣聞昔漢祖受命。
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今日陛下。豈不欲為此乎。臣度其事業。與此有異。夫
漢祖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故行於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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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開基。奉三聖之休烈。當千齡之寶命。順天立極。蓋曰其常。不知何為。更用
此道。遠自三五。洎乎夏殷。聖帝明王。臣所覽見。未有用此者。陛下安所取則
哉。臣聞事不師古。匪說攸聞。禮煩則瀆。抑有其義。況應天去提象。纔至二裏
餘。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茲屢出。假令愚人萬一有犯屬車之塵者。陛下
雖罪之何及。縱使萬全。亦非重慎之道也。臣望陛下。從今以後。遵其內朝。一
則有暢於清溫。二則無煩於出入。敬慎之道。誰曰不然。必以長至在辰。元正布
歷。應天納祜。行慶有期。則願陛下備法駕。周羽儀。然後出朝。亦示天下大禮
也。居常之日。竊願陛下思之。其年四月二十七日。上以時屬炎暑。制令每隔日
不坐。右拾遺靳恆上疏諫曰。臣聞昔漢制反支日亦通奏事。又光武在軍。躬自覽
疏。明帝撫運。夜必讀書。豈以四氣炎寒。妨於政治。況陛下紹登大位。初啟中
興。六合之內。莫不延首傾聽。威恩未著。忠信未孚。勤勞者未達。冤滯者未舉。
逋逃者未還。浮偽者未息。兼之國用凋敝。倉廩空虛。獄訟猶繁。澆淳尚雜。外
逼兇寇。調發未寧。內切饑寒。衣食不足。人思陛下。企望太平久矣。陛下固宜
兢兢業業。居安慮危。絕嗜慾之源。從清靜之化。宵衣旰食。以答蒼生之望。簡
賢任能。以救蒼生之弊。使天下翕然。一變化俗。奈何以其微熱。遂闕一日萬幾
之事。六合之內。家到戶說。必謂陛下安其宮室。重其晏閒。忽於黎庶。怠於聽
政。復何以達堯心於天下。復何以垂令範於後世。臣愚竊為陛下有所歎息。 

開元八年九月。初。正冬朝會。宴見蕃國王。臨軒。設樂懸。陳車輅。備麾仗。
其朝日受朝。儀注減半。其年十一月十三日。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十四日冬至。
一陽初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以此日朝萬國。觀雲物。禮之大者。
莫逾是時。其日亦祀圜丘。令攝官行事。質明既畢。日出視朝。國家以來。更無
改易。緣新修條格將畢。其日祀圜丘。遂改用立冬日受朝。若親拜南郊。受賀須
改。既令攝祭。理不可移。伏請改正。從之。因敕自今以後。冬至日受朝。永為
常式。至天寶三年十一月五日甲子。冬至。敕伏以昊天上帝。義在尊嚴。恭惟祭
典。每用冬至。既於是日有事圜丘。更受朝賀。實深兢惕。自今以後。冬至宜取
以次日受朝。仍永為常式。至永泰元年十一月三日。詔以十三日甲子冬至。令有
司祭南郊後。於含元殿受朝賀。至建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敕宜以冬至日受朝賀。 

天寶六載十二月二十七日敕。中書門下奏。承前。諸道差使賀正。十二月早到。
或有先見。或有不見。其所賀正表。但送省司。又不通進。因循日久。於禮全乖。
望自今以後。應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便見。通事舍人奏知。其表
直送四方館。元日伏下候一時同進。敕旨依。 

大歷九年十一月八日敕。故源王發引遷神。廢冬至朝賀。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敕。
元日。門下侍郎奏祥瑞。宜停。至貞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書侍郎李泌奏。冬
至朝賀。請准元日。中書令讀諸方表。敕旨宜依。 

建中元年十一月朔。禦宣政殿。朝集使及貢士見。自兵興以來。典禮廢墜。州郡
不上計。內外不會同者。二十五年。至此始復舊典。州府計吏至者。一百七十有
三。二年正月朔。禦含元殿。四方貢獻。列為庭實。復舊例也。 

貞元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敕。昔者聖賢。仰觀法象。因天地交會之序。為父子相見
之儀。沿襲成風。古今不易。王者制事。在於因人。酌其情而用中。順其俗而為
禮。鹹覿之儀。既行父子之間。資事之情。豈隔君臣之際。申恩卿士。自我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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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以後。每年五月一日。禦宣政殿。與文武百寮相見。京官九品以上。外官因
朝參在京者。並聽就列。宜令所司。即量定儀注頒示。仍永編禮式。本以五月一
日陰生。臣子道長。君父道衰。非善月也。因創是日朝見之儀。初欲冕服禦宣政
殿。屬塗潦。乃以常服禦紫宸殿。至元和三年四月詔。五月一日。禦宣政殿受朝
賀禮儀。停。先是。創有此禮。自後亦不多行。至是。上以術數之說。禮經不載。
途罷之。九年正月朔。上禦紫宸殿受朝賀。賦朝退觀仗歸營詩。十一年十一月日
南至。不受朝賀。以司徒馬燧出葬故也。 

會昌二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元日禦含元殿。百官就列。惟宰相及兩省官。皆未
索扇前。立於檻欄之內。及扇開。便侍立於禦前。三朝大慶。萬拜稱賀。准宰相
侍臣。同介冑武夫。竟不拜至尊而退。酌於禮意。似未得中。臣等商量。請禦殿
日。昧爽。宰相兩省官。對班於香案前。俟扇開。通事贊兩省官再拜訖。遂升殿
侍立。從之。 

鹹通四年五月朔。宴迴鶻於上清殿。非常例也。 

  諸侯入朝 

貞觀元年十一月。梁州都督竇軌請入朝。上曰。君臣共事。情猶父子。外官久不
入朝。情或疑懼。朕亦須數見之。問以人間風俗。許令入朝。至十五年正月。上
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邑。芻禾百車。待以客禮。漢家故事。為諸州
刺史郡守。創立邸舍於京城。頃聞都督刺史充考使至京師。皆賃房與商人雜居。
既復禮之不足。必是人多怨歎。至十七年十月一日下詔。令就京城內閑坊。為諸
州朝集使造邸第三百餘所。上親觀焉。至永淳元年。關中饑乏。諸州邸舍。漸漸
殘毀。至神龍元年。司農卿趙履溫希權要。奏請出賣並盡。至建中元年十月二十
九日敕。每州邸第。令本州量事。依舊營置。至二年五月十四日。戶部奏。若令
州府自置。事又煩費。伏請以官宅二十所分配。共給諸州朝集使。敕旨。宜依。
二十年。有司上言。按漢儀注。朝賀正月。常一王四侯。十餘載一至。又按史記。
諸侯王朝凡四見。留長安不過二十日。今諸王入朝者甚多。非其示之簡要。宏之
禮節。既乖古制。有虧前典。臣請每歲二王入朝。禮畢還藩。敢以義請。從之。 

顯慶二年十二月敕。諸都護刺史入朝日。及新授未辭。因便在京朝會。一事以上。
並同京官。 

先天二年十月敕。諸蕃使都府管羈縻州。其數極廣。每州遣使朝集。頗成勞擾。
應須朝賀。委當蕃都督與上佐。及管內刺史。自相通融。明為次第。每年一蕃令
一人入朝。給左右不得過二人。仍各分頒諸州貢物。於都府點檢。一時錄奏。 

開元八年十月敕。諸督刺史上佐。每年分蕃朝集。限一月二十五日到京。十一月
一日見。其年十一月十二日敕。諸州朝集使長官上佐。分蕃入計。如次到有故。
判司代行。未經考者。不在禁限。其員外同正員。次正官後集。十四年二月敕。
嶺南五府管內郡。武安萬安等三十二州。不在朝集之限。其承前貢物者。並附都
府貢進。十八年十一月敕。靈。勝。涼。相。代。黔。嶲。豐。洮。朔。蔚。媯。
檀。安東。疊。廓。蘭。鄯。甘。肅。瓜。沙。嵐。鹽。翼。戎。慎。威。西。
牢。當。郎。茂。驩。安北。庭。單於。會。河。岷。扶。拓。安西。靜。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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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雅。播。容。燕。順。忻。平。靈。臨。薊等五十九州。為邊州。揚。益。
幽。潞。荊。秦。夏。汴。澧。廣。桂。安十二州。為要州。都督刺史。並不在
朝集之例。 

二十二年十一月敕。諸朝集使。十日一參。朔望依常式。應須設食等。准例處分。 

永泰元年正月。宰臣王縉等奏。春秋之義。臣子一例。今後有大臣入朝。百寮望
請朝罷。於中書行相見之禮。其宴餞准故事。於鴻臚亭集。從之。時上優寵大臣。
入覲之日。建百官朝罷行相見之禮。 

大歷十四年六月。敕諸州刺史。入計如式。 

建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敕諸州府。今年朝集使。宜且權停。其貢物及文解等。
准例令考典赴上都。 

貞元十三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來朝。及命歸鎮。上禦製詩以賜之。牧守共所重。
才賢生為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
感激陳情辭。報國爾所尚。恤人餘是資。歡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穀雨將應候。
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遙。而雲無已知。又命中使齎所執鞭以賜之曰。以卿大節。
歲寒不移。故賜此鞭以表之。又十七年閏正月。夏州節度使右僕射韓全義來朝。
自入覲及歸。不見不辭於正朝。時全義自夏州節度使為蔡州招討。及赦吳少誠。
全義至闕。不見不辭於正朝也。 

元和十四年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宏正來朝。賜宴於麟德殿。其大將三百餘人。賜
物有差。 

十五年二月勒。淄青統押海蕃。每年皆有朝事。比差部領。人數校多。今後差官。
正試相兼。不得過五人。 

長慶四年敕。節度觀察使入朝。不得別有進獻。 

會昌元年六月敕。東道節度使鄭復。雖稱有疾。擅離本道。宜釋放。以後藩鎮。
如更違越。必舉憲章。 

大中五年正月敕。自今以後。諸道節度防禦經略等使。有請覲者。但先獻表章。
請得詔旨許允。即任進發。務使行止之際。臨時不失事機。 

  二王三恪 

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二日。詔曰。革命創業。禮樂變于三王。修廢繼絕。德澤隆於
二代。是以鳴條克罰。杞用夏郊。牧野降休。宋承殷祀。爰及魏晉。禪代相仍。
山陽賜號於當塗。陳留受封於典午。上天迴睠。授歷朕躬。隋氏順時。遜其寶位。
敬承休命。敢不對揚。永作我賓。宜開土宇。其以莒之酅邑。奉隋帝為酅公。行
隋正朔。車旗服色。一依舊章。仍立周後介國公。共為二王後。至二年五月。酅
公薨。追崇為隋帝。諡曰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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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二年八月。制曰。二王之後。禮數宜崇。寢廟不修。廩餼多闕。非所以追崇
先代。式敬國賓。可令所司。量置國官。營立廟宇。 

永淳元年十一月一日制。以周漢之後為二王。仍封舜禹成湯之裔為三恪。至神龍
元年五月十日制。宜依舊以周隋為二王後。 

開元三年二月敕。二王後。每年四時享廟牲及祭服祭器。並官給。及帷幄幾案有
闕。亦官給。主客司四時省問。子孫准同正三品蔭。隋後每年給絹三百疋。米粟
三百石。周後每年賜絹二百疋。粟二百石。並春秋支給。仍准見承襲人親兄為分
襲者與三分。餘各一分。兄弟有得職事官者。其物即還見襲人。十五年閏九月敕。
二王後為賓者。會賜同京官正三品。其夫人亦同。諸王公以下。無子孫以兄弟為
會。曾經侍養者。聽承襲。贈爵者亦准此。若死王事。雖不曾經侍養。亦聽承襲。
又二王後犯罪當除爵者。改立次賢。 

天寶七載五月十三日制。自古帝王。建邦受命。必敬先代。周備禮文。既存三恪
之位。漢從損益。惟立二王之後。自茲以降。且復因循。將廣繼絕之恩。式宏復
古之道。宜於後魏子孫中。擇揀灼然相承者一人。封為韓公。准酅介公例。立為
三恪。 

九載六月六日。處士崔昌上封事。以國家合承周漢。其周隋不合為二王後。請廢。
詔下尚書省。集公卿議昌負獨見之明。群議不能屈。會集賢院學士衛包抗表。陳
論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宿。天象昭然。上心遂定。乃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
酅等公。以昌為贊善大夫。包為虞部員外郎。至十二年五月九日。魏周隋依舊為
三恪及二王後。復封韓介酅等公。其周漢魏晉齊梁帝王廟。依舊制。六月九日。
崔昌衛包等。皆貶官。太和五年正月。酅國公楊元溱奏。臣先祖隋文帝等陵四所。
在鳳翔一所。揚州兩所。京兆府一所。准去年四月九日敕。二王後介國公先祖陵。
例每陵每月合給看守丁三人。鳳翔府已蒙給丁訖。其京兆府及揚州。未蒙准敕例
給。敕旨各令州府准元敕處分。 

開成五年十月敕。介公宇文士元亡。宜輟今月五日朝參。便為常式。 

會昌三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二王後為國賓。又是一品。前年方與輟朝。請編入
令式。從之。 

  朔望朝參常朝日附。 

貞觀二十二年十月八日。令百寮朔望日。服蔥褶以朝。 

永徽元年十月五日。京官文武五品。依舊五日一參。 

神龍元年四月十四日。初令文武官五品以上。每朔望參日。升殿食。 

先天二年十月敕。文武官朝參。著蔥褶珂繖者。其有不著入班者。各奪一月俸。
若無故不到者。奪一季祿。其行香拜表不到。亦准此。頻犯者量事貶降。其衣冠
珂繖。乃許著到曹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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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中。蕭嵩奏。每月朔望。皇帝受朝於宣政殿。先列仗衛。及文武四品以下於
庭。侍中進外辦。上乃步自序西門出。升禦座。朝罷。又自禦座起。步入東序門。
然後放仗散。臣以為宸儀肅穆。升降俯仰。眾人不合得而見之。乃請備羽扇於殿
兩廂。上將出。所司承旨索扇。扇合。上座定。乃去扇。給事中奏無事。將退。
又索扇如初。令以常式。 

開元二十五年。禦史大夫李通奏。每至冬至。及緣大禮。應朝參官。並六品清官。
並服朱衣。餘六品以下。許通著蔥褶。如有襂故。准式不合著朱衣蔥褶者。其日
聽不入朝。自餘應合著而不著者。請奪一月俸。以懲不恪。制曰。可。 

天寶三載二月三十日敕。百官朔望朝參。應服蔥褶。並著珂繖。至閏二月一日宜
停。自今以後。每逢此閏。仍永為常式。 

六載九月二十一日敕。自今以後。每朔望朝。時于常儀一刻。進外辦。每座喚仗。
令朝官從容至閤門。入至障外。不須趨走。百司無事。至午後放歸。無為守成。
宜知朕意。至十二載十一月十三日。禦史中丞吉溫奏。請京官朔望朝參。著朱衣
蔥褶。五品以上。著珂繖。制曰。可。十三載九月。禦史中丞吉溫奏。朔望朝參。
望自今以後。除仗衛官外。餘官不到兩人以上者。及本司官長。各奪一季祿。五
人以上者。奏聽處分。至冬令仍著蔥褶並珂繖。若不具者。請准敕彈奏。從之。 

十四載三月一日敕。常參官分日入朝。尋勝宴樂。 

乾元三年四月十五日敕。員外郎五品以上常參官。自今以後。非朔望日。許不入。
賊平之後。依舊常參。時安史據河洛故也。 

廣德二年九月一日敕。朝官遇泥雨。准儀制令。停朝參。軍國事殷。若准式停。
恐有廢闕。泥既深阻。許延三刻傳點。待道路通。依常式。以後亦宜准此。 

大歷七年六月。禦史大夫李棲筠奏。伏以朝廷之儀。義當祗肅。今者以手力資錢。
比俸祿舊罰。請准永泰元年八月敕為定。其一司之中。有三人以上是參官。其日
並不到者。本司長官。請罰一月手力資錢。其一月內三度不到者。雖每度有罰。
亦准前罰一月資錢。每月仍便於左藏庫折納。其有久不朝謁。並假過百日以上者。
望令本司錄奏。如相容隱。臺司訪察彈奏。餘請依後敕處分。從之。又文武常參
官。或有晚入。並全不到。及班列失儀。委禦史臺錄名。牒所由。奪一月俸。經
三度以上者。彈奏。准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敕。如聞朝官仗下多到門。及中書門下
不散。自今以後。宜令臺司糾察。除公事見宰相。一切從正門出。違者彈奏。又
准乾元元年敕。朝參官無故不到。奪一月俸。 

貞元二年八月一日。禦史中丞竇參奏。准儀制令。泥雨合停朝參。伏以軍國事殷。
恐有廢闕。請令每司長官一人入朝。有兩員並副貳。亦許分日。其夜甚雨至明不
止。許令仗下後。到外廊食訖。入中書。其餘官及王府長官。並請停朝。任於本
司勾當公事。泥雨經旬。亦望准此。 

七年十一月詔。常參官入閣。不得奔走。其有周以下喪者。禁襂服。朝會服。衣
綾袍金玉帶。初。金吾將軍沈房。有弟喪。公服不衣。襂服入門。上問宰臣。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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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對曰。准式。朝官有周以下喪者。許服絕縵衣。不合淺色。上曰。南班何得有
之。對曰。因循而然。又曰。在式朝官。皆以綾為袍。五品以上服金玉帶。取其
文綵華飾。以奉上也。昔尚書郎含香。此意也。 

八年十月。復命金吾置門籍。 

十二年四月。禦史中丞王顏奏。吏部兵部禮部侍郎郎中員外郎。共一十二員。起
去年十一月一日。至今年三月三十日。並不朝。臣比謂選限內不朝。實憑格敕。
去三月二十一日輟朝。前件官並闕奉慰。臣刺中書門下省並兵部吏部。檢敕格無
文。伏以國朝故事。開元以前。旬假節日。百官盡入朝。至天寶五載。始放旬節
假日不入。近年又賜分日。伏緣優貸之厚。有改慢易之愆。詔。自今以後。吏部
兵部尚書侍郎。除試人銓注唱官。並禮部侍郎。兵部南曹官試人。及入宿日。其
餘朝參等官。並准式。尋為吏部兵部禮部奏舉。詔又可之。 

十三年正月。禦史臺奏。諸司常參文官。隔假三月以上。並橫行參假。其武班每
月先配九參。比來或經冬至及歲寒食等三節。假滿不足。本配入日。並不橫行。
事實乖闕。請從自今以後。每經三節假滿。縱不是本配入日。亦請依文官例參。
從之。其年六月十二日敕。卿等朝謁是常。或陰雨不聞鼓聲。則不免奔波走馬。
忽有墜損。深軫朕懷。自今以後。縱鼓聲差池。亦不得走馬。及時暑稍甚。雨雪
泥潦。亦量放朝參。 

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蔥褶。非古禮。上疏曰。按三
代典禮。兩漢史籍。並無蔥褶之制。亦未詳所起之由。隋代以來始有服者。事不
師古。請罷之。奏可。 

元和元年三月。准吏部兵部尚書侍郎郎官。並禮部侍郎。禦史中丞武元衡奏。前
件等司。近起十月至來年三月。稱在選舉限內。不奉朝參。令式無文。禮敬斯闕。
一年之內。半歲不朝。准貞元十二年。中丞王顏。奉敕釐革。載在明文。尋又因
循。輒自更改。若以兵部禮部。選舉限內事繁。即中書門下禦史臺度支京兆府。
公事至重。朝請如常。而況旬節。已賜歸休。常參又許分日。一月之內。纔奉十
日朝參。其間甚熱甚寒。皆蒙頒放。臣以為王顏舉奏甚詳。當時敕文。處分甚備。
請准貞元十二年四月敕旨。自今以後。永為常式。他年妄改前條。請委臺司彈奏。
庶使班行式序。典法無虧。依奏。 

二年十二月。禦史臺奏。文武常參官。准乾元元年三月敕。如有朝堂相弔慰及跪
拜。待漏行立不序。談笑喧嘩。入衙門執笏不端。行立遲慢。至班列不正。趨拜
失儀。言語微喧。穿班仗。出閤門。不即就班。無故離位。廊下食行坐失儀語鬧。
入朝及退朝。不從正衙出入。非公事入中書。每犯奪一月俸。今商量舊條。每罰
各減一半。有犯必舉。不敢寬容。如所由指揮。尚抵拒非。即請准舊例。錄奏貶
官。從之。 

四年十月。禦史中丞李夷簡奏。准貞元十二年四月。中丞王顏。元和元年三月。
中丞武元衡奏。兵部吏部禮部侍郎官。每年舉選限內。不奉朝參。又今年所造選
格。不詳敕文。復請明日朝參。臣合彈奏。敕。宜准貞元十二年四月敕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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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十二月敕。起來年正月以後。每朔望日。刑部侍郎。郎中。員外。大理卿。
少卿。及中丞一人。時對。其日。宰相並次對。中朝官並不用來。 

十年三月壬申朔。禦延英殿。召對宰臣。故事。朔望日。禦宣政殿見群臣。謂之
大朝。元宗始以朔望陵寢薦食。不聽政。其後遂以為常。今之見宰臣時。特以事
召也。其年六月。敕禦史臺。自今以後。常參官每入班。以見到人名銜進來。其
朔望及雙日勿進。是月詔。自今以後。許寅後二刻傳點。及是質明後。朝騎有尚
在街中者。待坐紫宸殿久之。而朝班未至。因命宰臣宣諭之。乃復。時命宰臣戒
九卿禦史。以中丞裴度遇盜故也。 

十四年二月詔。朔望據錢多少。每貫罰二十五文。仍委禦史臺糾察聞奏。至大中
四年十月望。不視事。比之大祠故也。 

太和元年六年敕。文武常參官。朝參不到。禦史中丞魏謨奏。准兵部吏部禮部三
司。尚書侍郎等官一十二員。主舉選試。五箇月不朝參。近已降流聞奏訖。奉敕。
前後敕文處分。有司不合妄更奏論。准貞元十二年。元和四年彈奏。前件三司。
除試人及入宿外。並不合不朝參。敕文曾未經年。三司復此論奏。今具前後敕文。
如前敕者。本是五箇月不朝。今許不過一兩月。奏不權放。必恐擁滯。准兵部選
事勞逸。尤與吏部不同。選限內。遇公事繁併日。任具事由牒臺。尋常不在放朝
參限。 

天祐二年十二月敕。漢宣帝中興。五日一聽朝。歷代通規。宜為常式。今後每月。
只許一五九日開延英。計九度。其入閤日。仍于延英日一度指揮。如有大段公事。
中書門下具牓子奏請開延英。不拘日數。 

三年六月敕。文武百僚。每月一度入閤於貞觀殿。貞觀大殿。朝廷正衙。正至之
辰。受群臣朝賀。比來視朔。未正規儀。今後於崇勳殿入閤。 

   廊下食 

貞觀四年十二月詔。所司於外廊置食一頓。出國朝故事。正史。檢不獲。 

貞元二年九月。舉故事。置武班朝參。其廊下食等。亦宜加給。 

唐會要卷二十五 

  輟朝 

開元十八年十二月。左丞相燕國公張說薨。輟朝五日。廢元日朝會。 

二十九年十一月。寧王憲薨。輟朝十日。 

貞元十五年七月。以黔府觀察使王礎卒。輟朝一日。故事。團練觀察使卒。未有
廢朝者。自礎始焉。其年九月。義成軍節度使盧群卒。輟朝。故事。節度使卒。
從旨先廢朝。然後除代。至是。先除尚書右丞李光素。然後輟朝。非也。十六年。
以徐泗濠等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輟朝。近例。節度使帶僕射以上卒。輟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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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以下都團練觀察使則否。洎貞元八年嗣曹王臯。十一年李自良。皆以節度使
帶尚書卒。各輟朝三日。至十四年。樊澤以僕射卒。輟朝一日。十五年。黔府觀
察使王礎卒。時為輟朝一日。 

元和九年六月丙子。天德軍經略使周懷義卒。輟朝一日。經略使廢朝。自懷義始
也。 

太和元年七月。太常博士崔龜從奏大臣薨輟朝曰。伏以廢朝軫悼。義重君臣。所
貴及哀。尤宜示信。自頃以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外。雖遵常制。
似不本情。臣不敢遠徵古書。請引國朝故事。貞觀中。任瑰卒。有司對仗奏聞。
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既歿。其夕。為罷警嚴。張公謹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
知憫悼之意。不宜過時。臣謂大臣薨。禮合輟朝。縱有疑務急速。便殿須召宰臣。
不臨正朝。無爽事體。如此則由衷之信。載感於幽明。彌情之文。無虧於禮典。
太常寺參定上言曰。伏以近日文武三品以上官薨卒。皆為輟朝。其間有未經親重
之官。今任是列散者。為之變禮。誠恐非宜。自今以後。文武三品以上。非曾任
將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禮者。餘請不在輟朝例。其餘並請依元敕。又中書門
下奏覆。古有當祭告喪。義在申情同體。過時而哭。於理為乖。禮院所請合輟朝
者。各以聞喪之時明日。請依。餘約太常寺所奏。別具品列輕重進定。謹按儀制
令。百官正一品喪。皇帝不視事一日。又准官品令。太師。太傅。太保。太尉。
司徒。司空以上。正一品。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以上。從一品。侍中。
中書令以上。正二品。左右僕射。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三京牧。大
都護。上將軍。統將以上。從二品。門下中書侍郎。六尚書。左右散騎常侍。太
常。宗正卿。左右衛及金吾大將軍。左右神策。神武。龍武。羽林大將軍。內侍
監以上。正三品。禦史大夫。殿中祕書監。七寺卿。國子祭酒。少府監。將作監。
京兆河南尹以上。從三品。緣令式舊文。三品以上薨歿。通有輟朝之制。伏以君
臣之間。禮情所及。事必繁於委遇。官則以時重輕。一用舊儀。咸乖中道。臣等
參配色目如前。其留守。節度。觀察。都護。防禦。經略等使。並請各據所兼官
為例。依奏。其年九月。中書門下奉。近奏定合輟朝官品。敕已尋行。其致仕官。
多是優禮。合同貞觀敕例。未該須有處分。自今以後。其致仕官。如非曾任三品
以上正官。及歷四品清望。並不在此例。依奏。敕。應官至丞郎亡歿。合有廢朝。
況班在諸司三品之上。自今以後。宜準諸司三品官例處分。因尚書左丞庾敬休薨。
乃降是敕也。 

太和八年七月。太僕卿段伯綸卒。伯綸。秀實之子。自古歿身以利社稷。無如秀
實者。文宗乃特加贈。仍輟朝一日。以禮忠臣之嗣。 

會昌三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親王公主葬日。準德宗以前實錄。並合輟朝一日。
請自今以後。準故事處分。又京官一品。尚書省二品。及時舊相。方臻此位。比
來同刺史曾任監例。輟朝一日。恐輕重不倫。起今後。並望輟朝兩日。又二王後
為國賓。又是一品。前年方與輟朝。請編入令式。又駙馬登朝之初。例除四品。
既是國戚。不合繫於品秩。望輟朝一日。並依奏。 

大中十一年。右羽林統軍鄭光卒。上之元舅也。詔贈司徒。輟朝三日。禦史大夫
李景儉上疏曰。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今以輟朝之數。比于親
王公主。即前例所無。縱有似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禮。所貴防微。大凡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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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外族則深。于宗屬則薄。先王制禮。割愛厚親。據開元禮。外祖父母親舅喪。
止服小功五月。若親伯叔親兄弟。即服齊縗周年。所以疏其外而密於內也。有天
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強盛。今鄭光輟朝日數。望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
示其升降有差。恩禮無僭。垂之百王。永播芳烈。疏奏。乃詔罷朝兩日。 

  雜錄 

開元元年十二月敕。諸文武官三品以上。及中書黃門侍郎。若遇雨。聽著雨衣及
帽。至殿門外。並聽著出入。又諸文武三品以上帶職事者。欲向田莊。不出四面
關者。不須辭見。致仕朝朔望者。準此。 

二年閏二月七日敕。每受朝日。平明後。仗未下。前皇城內正南街。宜斷人馬來
往。 

十五年十月敕文。諸道遙授官。自非路便。即不須赴謝。天寶十三載七月敕。自
今以後。應正衙引辭官。當日不發。委禦史臺察訪聞奏。 

貞元十三年六月詔。自今以後。時暑及雨雪泥潦。亦量放朝參。 

十五年正月丁亥。不視事。以公卿等朝拜諸陵故也。初。是月七日。拜陵官發。
其日。本視事。適會董晉卒。廢朝。至十六年二月。公卿拜陵發日。遂不親視事。
迄今因循行之。 

元和元年三月。禦史中丞武元衡奏。中書門下禦史臺五品以上官。尚書省四品以
上官。諸司正三品以上官。及從三品職事官。東都留守。轉運。鹽鐵。節度。觀
察使。團練。防禦。招討。經略等使。河南尹。同。華州刺史。諸衛將軍三品以
上官除授。皆入閣謝。其餘官。許于宣政南班拜訖便退。從之。 

三年六月。百官初入待漏院。候禁門啟入朝。故事。建福望仙等門。昏而閉。五
更而啟。與諸裏門同時。至德中。有土蕃自金吾仗亡命。因敕晚開。宰相待漏太
僕寺車坊。至是。始令有司各據班品。置院於建福門。 

五年十二月。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舉族歸朝。至京師。故事。雙日不坐。是日
特開延英。 

十四年八月。上謂宰臣曰。今天下雖漸平。尤須勤於政治。若遇休假。頻不坐朝。
有事即詣延英請對。勿拘常制。 

十五年正月十三日。延英閣宰臣及群官往對。已而上卻不坐。以中書侍郎令狐楚
有事於太清宮故也。其年十月下元假。召宰臣對于延英。議邊事也。 

太和七年正月。戶部侍郎庾敬休奏。當司未有待漏院。今請於鹽鐵度支待漏院側
創造。依奏。 

九年八月。禦史臺奏。應文武朝參官新除授。及諸道節度觀察經略防禦等使。及
入朝赴鎮。並合取初朝謝日。先就廊下參見臺官。然後赴正衙辭謝。或有於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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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及朝覲到城。忽遇連假三日以上。近例便許于宣政門外見謝訖。至假開。
亦須特到廊下參臺官者。請自今以後。如遇連假已見謝訖。至假開。亦須特到廊
下參臺官。依奏。 

開成元年正月敕。自今以後。每遇入閣日。次對官未要隨班並出。並於東階松樹
下立。待宰臣奏事退。令齊至香案前。各奏本司公事。左右史待次對官奏事訖。
同出。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奏。自今以後。除刺史。並望延英對了奏發。日限促。
不遇坐日。許于臺司通。將待延英開日。辭了進發。從之。 

三年二月禦史臺奏宣。自今以後。遇延英開。擬中謝官。委司臺立一日。依官班
具名列奏。如先奏。即不在中謝限。又敕新授方鎮。延英開日。便令中謝。其兩
省官中謝。即不在。令本司前一日奏聞。餘依其年二月堂帖。奉宣。新授刺史。
於閤內及延英中謝。不必須候延英開。其月。中書門下奏。僕射尚書侍郎。左右
丞。五監九寺大卿監。準開成元年三月敕。每遇延英開。並令候對。如入閤日班
退後。各於紫宸殿前東西松樹下。依位立。本司有公事。即聞奏者。伏以兩衙坐
日。宰臣及次對官奏事。比及退朝。已是辰巳之間。若更祗候。即廢闕公務。今
日延英面論。並請停罷。如須顧問。隔宿及臨時宣召。必不稽遲。依奏。其年十
月。昭恪太子薨。中書門下奏。輟朝合至月末。舊無起居之禮。頗乖臣子之心。
臣等商量。隔三日一赴延英。進問起居。應協情禮。從之。 

四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尚書省四品以上官。及諸卿監等。遇兩衙坐日。宜令兩
人循環於閣內。及延英祗候者。敕前件官等。若當待制之日。重差定憲。慮妨公
事。起今以後。合祗候官。請不在待制之限。依奏。其年二月。禦史中丞高元裕
奏。伏以近日丞郎以上官。未就食之前。時有稱疾。便請先出。請自今。合候對
官。遇延英開日。有事要與宰臣商量者。即請拜食後先出。仍事須前牒臺司。或
年齒衰遲。不任每度就食者。量許三度仗下後先出。其餘官不在此限。如違。請
每月終。一度具名聞奏。依奏。 

  百官奏事 

舊制。六品以下官奏事。皆自稱官號臣姓名。然後陳事。通事舍人。侍禦史。殿
中侍禦史。則不稱官號。 

貞觀四年五月五日。上謂房元齡等曰。君于臣子。情亦無別。前如晦亡。朕為不
視事數日。惻愴之。今任瑰亡。豈有內外殊異。所司不進狀。乃對仗便奏。此豈
識朕意。如朕子弟。不幸死亡。公等可如此奏耶。今日後不得如此。 

永徽二年十二月詔。五品以上上封事。不能進。聽仗下面奏。 

景龍二年二月七日敕。仗下奏事人。宜對中書門下奏。若有祕密。未應揚露。及
太史官。不在此限。至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敕。諸司欲奏大事。並向前三日。錄所
奏狀一本。先進。令長官親押。判官對仗面奏。其禦史彈事。亦先進狀。至開元
五年九月十二日詔。比來百司及詔使奏陳。皆待仗下。頗乖公道。須有革正。自
今以後。非灼然祕密。不合彰露者。並令對仗。如文書浩大。理文雜著。仍先進
狀。其太史官。自依舊例。至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詔曰。百司及奏事。皆合對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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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言。比日以來。多仗下獨奏。宜申明舊制。告語令知。如緣曹司細務。及有祕
密不可對仗奏者。聽仗下奏。 

開元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敕。五品以上要官。若緣兵馬要事。須面陳奏聽。其餘
常務。並令進狀。 

興元元年九月。上謂宰臣曰。近者朝官諫言。都不陳奏。時之利病。何以知之。
自今每正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官三兩人。面奏時政得失。庶有宏益。 

貞元十四年二月。太常卿齊抗奏。元日朝賀奏事。戶部尚書司天監奏。開元禮。
並令於橫班。同群官拜訖。然後依次奏事。自後並未拜以前。先就階上立奏。事
畢。隨例便退。既無禮度。則有闕儀。今請依開元禮。戶部尚書以上。於南班再
拜訖。便隨上公升於階。就東向位立。準儀注奏事。以補舊儀。可之。 

十八年七月。嘉王府諮議高宏本。正衙奏事。自理逋債。因下敕曰。比來百官。
每於正衙奏事。至於移時。為弊亦甚。自今以後。不須於正衙奏事。如要陳奏者。
並於延英進狀請對。正衙奏事。不易之制。貞觀之間。孜孜治道。講陳政事。其
後正衙奏禦。凡在列位。無不上達。今宏本自理。罪之可也。因人而廢其事。不
可。 

長慶二年七月。禦史臺奏。文武常參官閣內奏事。近年無例。昨者。威衛將軍高
扶。援引德音。迥出班位。緣非彈奏本條。未敢舉勘。起今以後。其文武常參官。
應有諫論。合守進狀常例。有違。即請奏彈。從之。會昌元年六月敕。今後應有
朝官及上封事人進章表。論人罪惡。並須證驗明白。狀中仍言請付禦史臺。不得
更雲請留中不出。如軍國要機。事關密切。不在此例。 

  親王及朝臣行立位 

貞觀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禮部尚書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親王於途。皆降乘。
違法申敬。有乖儀注。上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特進魏徵進曰。自古
迄茲。親王班在三公之下。今三品皆天子列卿。乃八座之長。為王降乘。非王所
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上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
擬以為君也。然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
得輕我子者。徵又曰。殷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以長。所以
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為國者宜知所慎。於是。遂可珪奏。 

開元六年八月一日。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疏曰。臣謹詳諸史氏。案以禮經。有親
親之義。尊尊之道。所以重王室。敬耆年。今陛下纘舊惟新。睦親尚齒。朝儀品
列。宜更申明。至若命以嗣主。用崇主祭。養夫國老。蓋在乞言。會于朝班。合
從上列。準令嗣王正一品。今乃居庶官之次。頗為閒雜。須有甄明。臣伏見開府
儀同三司。在三品前立。望請嗣王。亦與開府同行。諸致仕官。各于本司之上。
則重親尚齒。典禮式存。五日敕。九族既睦。百官有序。至於班列。宜當分位。
嗣王實光于主祭。國老有貴於乞言。比在朝儀。尚為閒雜。非所謂睦親敦舊之義
也。嗣王宜與開府儀同三司等致仕官。各居本司之上。用永為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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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八月敕。諸王入朝。及別恩。近至朝參日未入。閒於便近處坐。仍令所司陳
設。 

建中元年十一月詔。親王出閤就本列。至貞元三年七月詔。宗廟尚爵。朝廷尚官。
今嗣郡王。爵雖居高。官或在下。列于上官之上。非制也。至四年七月敕。自今
以後。嗣郡王列於本官之下也。 

貞元二年十月九日。禦史臺奏。每有慶賀。及須上表。並合上公行之。如無上公。
即尚書令僕以下行之。其嗣王合隨宗正。若有班立。位合依三品。 

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敕。今後嗣郡王列於官班之上。庶子宜在卿之上。 

  文武百官朝謁班序 

貞元二年六月。禦史中丞竇參奏。起今以後。班七人以上。同日不到者。請具名
聞奏。從之。其年九月五日敕。應文武百官朝謁班序。 

中書門下。侍中。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各以本官序。供奉官。左右散騎
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郎。及舍人。左右補
闕。左右拾遺。通事舍人。在橫班序。若入閣。即各隨左右省。其禦史大夫。中
丞。侍禦史。在左。殿中侍禦史。在右。通事舍人。分左右立。若橫行參賀辭見。
禦史大夫在散騎常侍之上。中丞在諫議大夫之下。禦史臺。禦史大夫在三品官之
上。別立。中丞在五品官之上。別立。留守。副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使。
都團練。都防禦使。並大都督。大都護。持節度者。即入。班在正官之次。餘官
兼者。各從本官班序。禦史在六品班之後也。諸使司下無本官。準授內供奉裏行
者。即入班。亦在正官之次。有本官兼者。各從本官班序。如本官不是常參官。
並憲官是攝者。惟聽於禦史班中辭見。殿中省官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奉
禦。分左右隨繖扇立。若入閣亦如之。 

一品班。 三太。三公。太子三太。嗣郡王。散官開府儀同三司。爵開國公等同
班。 

二品班。 尚書左右僕射。太子三少。京兆。河南牧。大都督。大都護。散官特
進。光祿大夫。爵開國郡公。開國縣公。並勳官上柱國柱國同。 

三品班。 六司尚書。太子賓客。九寺卿。國子祭酒。三監京兆等。七府尹。詹
事。親王傅。中都督。上都護。下都護。下都督。上州刺史。五大都督府長史。
上都督府下都護。散官金紫光祿大夫。爵開國侯。勳上護軍。下護軍。 

四品班。 尚書左右丞。六司侍郎。太常少卿。宗正少卿。左右庶子。祕書少監。
左右七寺少卿。國子司業。少府。祕書少監。京兆河南太原少尹。少詹事。左右
諭德。家令。率更令僕。親王府長史。司馬。鳳翔等少尹。中州刺史。下州刺史。
大都督大都護司馬。散官正議大夫。通議大夫。大中大夫。中大夫。爵開國伯。
勳官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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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品班。 尚書諸司郎中。國子博士。都水司使者。萬年等六縣令。太常宗正祕
書丞。著作郎。殿中丞。尚食。尚藥。尚舍。尚輦。奉禦。大理正。中允。左右
贊善。中書舍人。洗馬。親王諮議友。散官中散大夫。朝請大夫。朝散大夫。爵
開國子。開國男。勳官上騎都尉。騎都尉。 

武班供奉。宣政殿前立位。 從北。千牛連行立。次千牛中郎將。次千牛將軍一
人。次過狀中郎將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又押柱中郎
將一人。次排階中郎將一人。次又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以上在橫階北次南。金
吾左右大將軍。入閣升殿。夾階座左右。從南。千牛將軍一人。次千牛郎將一人。
次千牛將軍一人。次千牛連行。立柱外。過狀中郎將一人。接狀中郎將一人。次
押柱中郎將一人。次又押柱中郎將一人。排階中郎將一人。階下排散手仗中郎將
一人。金吾將軍俱分左右立。應當本日入閣人。各依前件立。其不合入閣人。各
依本職事立。非當上人。遇合參日。並從本官品第班序。其入閣升殿。除千牛衛
將軍中郎將外。餘並以左右衛中郎將充。其諸衛及率府中郎將。皆不得升殿。 

一品班。 郡王。散官驃騎大將軍。爵國公。 

二品班。 散官。輔國大將軍。鎮國大將軍。爵開國郡公。開國縣公。勳官上柱
國。柱國。 

三品班。 左右衛。左右金吾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
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大將軍。諸衛將軍。散官。冠軍大將軍。雲麾將軍。爵開
國侯。勳官上護軍。護軍。 

四品班。 左右千牛衛。左右監門衛中郎將。親勳翊衛中郎將。太子左右衛。太
子左右衛司率。清道內率。監門副率。太子親勳翊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中
府折衝都尉。散官忠武將軍。壯武將軍。宣威將軍。明威將軍。爵開國伯。勳官
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 

五品班。 親勳翊衛郎將軍。太子親勳翊衛郎將。親王府典軍。親王府副典軍。
下府折衝都尉。上府果毅都尉。散官定遠將軍。寧遠將軍。遊騎將軍。遊擊將軍。
爵開國子。開國男。勳官上騎都尉。騎都尉。 

尚書省官。 據周禮。先敘六官。準六典。尚書為百官之本。今每班請以尚書省
官為首。 

東宮官。王府官。外官。 東宮官既為宮臣。請在上臺官之次。王府官又次之。
三太。三少。賓客。右庶子。王傅。既為師傅賓相。不同官屬。請仍舊。 

太常宗正丞。 並隨寺望。合在祕書丞上。 

尚食奉禦。尚藥奉禦。 本局既隸殿中省。合在殿中丞之下。 

諸王府官。行列合以王長幼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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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校官。兼官。及攝試知判等官。 並在同位正官之次。其有行所檢校。兼試攝
判等官職事者。即依正官班敘。除留守。副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使。都團
練。都防禦使。並大都督。大都護。持節兼外。餘應帶武職事位。在西班。仍各
以本官品第為班序。 

含元殿前。龍尾道下敘班。 舊無此儀。惟令於通乾觀象門南敘班。自李若水任
通事舍人。奏更於龍尾道下敘班。既非典故。今請停廢。 

文武官行立班序。 通乾觀象門外序班。武次於文。至宣政門。文由東門而入。
武由西門而入。至閣門亦如之。其退朝。並從宣政西門而出。 

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侍讀。諸王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準舊例。並不常朝
參。其翰林學士。大朝會日。準興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敕。朝服班序。宜準諸
司官知制誥例。在集賢史館等諸職事者。並請朝參訖。各歸所務。 

辭見宴集。班列先後。 請依天寶三載七月二十八日禮部詳定所奏敕公式令。諸
文武官朝參行立。二王後位在諸王侯上。餘各依職事官品為序。職事同者。以齒。
致仕官各居本品之上。若職事與散官勳官合班列。文散官在當階職事者之下。武
散官次之。勳官又次之。官同者。異姓為後。若以爵為班者。爵同者亦準此。其
男以上任文武官者。從文武班。若親王嗣王任卑者職事。仍依本品。郡王在三品
以下。職事官在階品上。自外無文武官者。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王次之。國公
在正三品下。郡公在從三品下。縣公在正四品下。侯在從四品下。伯在正五品下。
子在從五品下。男在從五品下。即前資官被召見。及赴朝參。致仕者。在本品見
任上。以理解者。在同品下。其在本司參集者。各依職事。諸司散官。三品以上
在京者。正東。朝會依百官例。自餘朝集及須別使。臨時聽敕進止。 

儀制令。 諸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監察
禦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參。文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
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參。當上日不在
此例。其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準職事參。
其宏文館崇文館。及國子監學生。每季參。若雨霑失容。及泥潦並停。諸文武九
品以上。應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以後。二月二十日以前。並服蔥褶。五品以上
者。著珂繖。周喪未練。大功未葬。非供奉及諸宿衛官。皆聽不赴。 

常參文武官。準令每日參。自艱難以來。人馬劣弱。遂許分日。望許依前分日參。
待戎事稍平。加其俸祿。即依常式。其武官準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參。三品以上。
更加三參。頃並停廢。今請準令。卻復舊儀。其朔望朝參。及宏文館崇文館國子
監學生每季參等。請續商量聞奏。以前禦史中丞竇參等奏。伏奉今年四月三日敕。
宜付所司。與禦史臺。以近日體例。參議禮文。務從簡正。詳定訖聞奏者。臣等
準敕。詳定如前。敕旨。二品武班。宜以左右金吾等十六衛上將軍。依次為班首。
其檢校官。兼及攝試知判等本官。二品以上者。位望崇重。禮異群僚。宜依本班
朝會。餘依。十三年十月。徐泗節度使張建封入朝覲。詔參令入大夫班。亦優禮
也。二十年十月。禦史中丞武元衡奏。準貞元二年班序敕。使下三院禦史。有本
官是常參官兼者。即入本官班。如內供奉裏行。即入禦史班。緣使下禦史。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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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在內供奉班內。請自今以後。諸使下禦史內供奉者。入閤日。並依宣政殿前
班位。次員外郎之後。在正臺監察禦史之上。使為常式。從之。 

二十一年五月。禦史臺奏。準貞元二年九月班序敕。已有定制。其橫行位次。請
一切依本班先後。如遇雨泥。廊下立班。即依舊位。又常參官辭見班令。緣禦史
多帶兼官。高下不等。今請兼大夫者。在諸司四品之上。丞郎及供奉官五品之下。
兼中丞者。在諸司五品之上。供奉官五品之下。兼侍禦史者。在諸司六品之上。
供奉官六品之下。兼殿中監察者。在諸司七品之上。及供奉官本品之下。如本官
帶常參官攝禦史者。依本官班序。仍舊例。準入辭見。如本官不是常參官攝禦史
者。不在此例。又諸文武官朝參行立。各依職事官品為序者。緣有檢校官高。職
事官卑。及嗣王郡王任職事官。高卑不等。今請應檢校僕射尚書以上。及嗣王郡
王任職事官者。一切在職事本品之上。又準紫宸門外班。除供奉官。餘其一切宣
政殿前班序。登階後。任依舊位。如違。請準乾元元年三月敕。奪一月俸。依奏。 

元和元年四月。禦史中丞武元衡奏。貞元二年。禦史中丞竇參奏。凡諸使兼憲官
職。除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都團練。防禦等使。餘並列在本官之位。請
自今以後。常參官禦史大夫中丞者。準檢校省官例。立在本品同類官之上。從之。 

會昌二年十月。中丞李回奏。準元和元年四月敕。常參官兼禦史大夫中丞。立在
本品同類官之上。自後。尚書諸司侍郎兼憲官。與左右丞不常並置。至於序立。
式有所疑。臣伏請依前遵守。永為定制。依奏。尚書左丞孫簡奏。伏以班位等差。
本係品秩。近者官兼臺省。立位稍遷。頗紊彜制。理亦未通。今據臺司重舉元和
元年所奉敕。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準檢校官。立在左右丞之上者。承前列曹侍
郎兼大夫者至少。准京兆尹往往帶此官。其京兆尹是從三品。至今班位。只在本
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之上。在太常宗正卿三品之下。其尚書左丞是正四品上。戶
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只合在本品同類官正四品下。諸曹侍郎
之上。不合在正四品丞郎之上。與京兆尹在正三品卿監之下無異。又據尚書右丞。
是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是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班位。在右丞之下。蓋以右丞
官居省轄。職在糾繩。吏部侍郎品秩雖高。猶居在下。推此言之。則左丞品秩既
高。又處綱轄之地。戶部侍郎雖兼大夫。豈可驟居其上。今據散官自將侍郎上至
開府特進。每品從上下名級各異。則從上下。又不得謂之同品。今取於理切近者。
用以比方。今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州錄事參軍。皆操紀律。糾正諸曹。與尚書省
左右丞。綱紀六典略同。設使諸曹掾。因其功勞。朝廷就加臺省官。立位豈得使
在司錄及錄事參軍之上。施於州縣。尚謂非宜。況在朝廷。實為倒置。且尚書左
丞。自置此官。職業至重。按六典得彈射八座。主省內禁令。及宗廟祠祭之事。
禦史糾劾不當。得彈奏之。豈可不究是非。輕為措置。今臺司所奏。但言往例。
曾不揣摩。事若循理。雖無往例。亦合遵行。事若非宜。雖有往例。便合改正。
今據元和元年。臺司所奏。敕戶部侍郎兼大夫。班位合在兵部侍郎之上。在左右
丞吏部侍郎之下。今若因循往例。不宜改正。遣戶部侍郎兼大夫。位在左右丞之
上。則京兆尹兼禦史大夫。班位合在太常宗正卿之上。不唯有紊典章。實恐重違
元敕。謹具貞元二年以後敕旨如前。伏乞重賜參詳。庶合事理。敕旨。緣禦史臺
與臺省各執所見。因此須為定制。其宜令兩省官詳議聞奏。 

三年二月。庫部郎中知制誥崔於奏。兼禦史大夫中丞一班位。奉敕。宜令兩省官
詳議聞奏者。伏以禦史大夫中丞。掌邦國憲法。朝廷紀綱。兼此官者。皆以所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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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重。時為寵獎。近來諸司侍郎兼大夫者。並在左右丞之上。相承不改。待之已
久。況今使下監察禦史裏行。朝謝之時。列在左司郎中之上。以此參比。足可辨
明。況奉去年十月敕。禦史大夫。進為正三品。寺丞進為正四品下。郎官望等。
裏九重往。時酌從宜之文。定可久之法。合崇憲職。庶協朝儀。請準前例。諸行
侍郎兼禦史大夫中丞者。在尚書左丞之上。敕。宜依崔於等所奏。 

唐會要卷二十六 

  冊讓 

貞觀八年敕。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
軍。左右僕射並臨軒冊授。太子三少。侍中。中書令。六尚書。諸衛大將軍。特
進。鎮國大將軍。光祿大夫。太子詹事。九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堂
受冊。至光宅元年。並停。 

顯慶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敕。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
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諸曹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進。領
軍。鎮國大將軍。光祿大夫。太子詹事。太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詣
朝堂受冊。至景雲九年八月十四日敕。左右丞相。侍中。中書令。六尚書已上。
欲讓者聽。餘並不頒。至開元中。宰相李林甫奏。兩省侍郎。及南省諸司侍郎。
左右丞。雖是四品。職在清要。亦望聽讓。大歷十四年五月。臨軒冊尚父子儀於
宣政殿。自開元已來。冊禮久廢。惟天寶末。冊楊國忠為司空。至是復行。 

貞元三年三月。禦宣政殿。備禮冊拜李晟為太尉。晟受冊訖。具羽儀乘輅謁太廟。
遂赴任於尚書省。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奏禮畢。如闕。即宰
相攝之。時宰相張延賞。欲輕其禮。始奏令兵部尚書崔漢衡攝中書令。讀冊。左
散騎常侍劉滋攝侍中。奏禮畢。臨軒冊命宰臣不親行事。自此始也。延賞素與晟
有隙。至是故特降減其禮。欲以輕之也。 

  舉人自代 

武德五年三月敕。令京官五品已上。及諸州總管刺史。各舉一人。其有志行可錄。
才用未申。亦許聽自己具陳藝能。當加顯擢。授以不次。 

顯慶四年十一月詔。百官群僚公卿尹。除命多存飾讓。自茲已後。宜各舉所知以
自代。仍具才行。送轉中書省敘用。 

宏道元年正月。京官六品已上清望官。及諸州嶽牧。各以己之職。推讓三人。並
以名聞。隨即升擢。 

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敕文。每除京官五品已上正員清望官。及郎官禦史。諸州
刺史。皆令推薦一兩人。以自代。仍具錄行能聞奏。審其所舉。以行殿最。 

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文。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軍使。城使。都知兵馬使。
諸州刺史。少尹。赤令。畿令。並七品已上清望官。及大理司直評事。授訖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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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外官與長吏勾當。附驛聞奏。其表付中書
門下。每官闕即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 

貞元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新授三日內。上表舉人自代者。比來所舉。少有摭實。
殊乖求才之意。自今已後。每舉人皆令指陳其承前事跡。分析言之。 

元和六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准建中元年敕。常參官舉人後。便具所奏舉人兼狀
上中書門下。如官缺。於此選擇進擬。從之。 

鹹通四年正月敕。中外官宜准建中元年敕。授官後三日。舉一人自代。 

  讀時令 

貞觀十四年正月二日。命有司讀春令。詔百官之長。升太極殿。列坐而聽焉。 

長安四年。司禮少卿崔融上表曰。臣伏見去年元日。明堂受朝。讀時令。謹按讀
時令。自魏晉已來。創有此禮。每歲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
令。帝升禦坐。各服五時之色。尚書令已下就位。尚書三公。即奉時令就位伏讀。
凡五時皆如之。所以祇迓天和。至宋朝亦行斯禮。此後尋廢。迄至國初。但存讀
令之文。亦不行其事。自陛下禦極。創建明堂。舊典缺本。莫不補輯。每至元日。
受朝布政。因以時令之禮。附於元日行之。今布政等禮已停。不合更讀時令。所
司因循。去年元日尚讀。有乖古典。事須停廢。臣謹與鸞臺鳳閣。考古詳議。已
停讀訖。不敢不奏。 

開元二十六年四月一日。命太常卿韋縚。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每孟月朔日。上
禦宣政殿。側置一榻。東西置案。令韋縚坐而讀之。諸司官長。每升殿列坐聽焉。
歲餘罷之。 

乾元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立春。禦宣政殿。命太常卿於休烈讀春令。常參官五
品已上。並升殿坐而聽之。 

貞元六年二月制。自今已後。每至四孟月迎氣之日。令所司宣讀時令。朕當與百
辟卿士舉行之。 

太和八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漢丞相魏相奏雲。陰陽者五事之本。群生之命。自
古聖賢。未有不由者也。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
宣帝納用。遂致太平。國朝開元中。詔今春夏秋冬。常令以孟月於正殿受朝。讀
時令。天寶已後。盛典久廢。災沴之作。實恐由斯。臣等商量。來年正月。依禮
讀時令。命太常寺先撰儀注。務於簡便。從之。 

  命婦朝皇后應儀制附。 

國朝命婦之制。皇帝妃嬪及皇太子良娣以下。為內命婦。公主及王妃已下。為外
命婦。王之母妻為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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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五年十一月。武後初立。群臣命婦朝皇后。舊儀。冬至元日。百官不於光順
門朝賀皇后。至乾元元年。張皇后遂行此禮。禮儀使工部侍郎于休烈奏曰。據周
禮。有命夫朝人主。命婦朝女君。自永徽五年已來。則天為皇后。始行此禮。其
日。命婦又朝光順門。朝官命婦。並入雜處。殊為失禮。有詔乃停。 

景雲四年六月敕。文武官五品已上。母妻未受邑號告身者。不在朝會之限。其月
敕。宗族命婦。第一第二第三品。並每月二十六日參。又諸親命婦。非應朝參。
及須辭見謝者。皆不得輒奏。其會集所司。錄人數送內侍省內謁者監。前一日奏。
其日平明。於宮城門外車馬集。內謁者監點引。至命婦朝堂下車訖。又點定。然
後奏帳訖。各報所由。若辭見參謝。及有獻奉。亦平明至宮門整比。一時總奏。
如敕。追喚者。隨至聞奏。又諸親五等已上。內命婦才人已上。並外命婦朝參乘
馬者。聽乘至命婦朝堂。從人數準乘車例。即入內者令一人。監門校尉。內侍省
高品官對看。然後入。若從內出。準此。其下從入者。即監搜。若有婦人男婦。
並不得入。諸親第一第二等。及親王太妃妃。下從婦女六人。扶車三人。散使二
人。外命婦二品已下。上從婦女二人扶車。親王及太妃妃公主。遣阿嬭及內監參。
下從扶車散使一人。諸親及外命婦。朝賀辭見見參謝入內。從聽依前件。至內命
婦朝堂。及夫子官品高。於等從高。仍並不得乘擔子。其尊屬年老。敕賜擔子者。
不在此例。又外命婦品。大長公主長公主並視正一品。郡主視從一品。縣主視正
二品。王妻為妃。嗣王郡王母妻亦同。文武官一品。及國公其非始封者。帶三品
已上者同。母妻為國夫人。三品已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若勳官二品有勳。母
妻為郡君。五品若勳官三品有封。母妻為縣君。帶職者若勳官四品有封。母妻為
鄉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字。各視夫子之品。即夫子兩有官及爵。或准一人有官
及爵者。皆聽從高蔭。及內命婦四品已上。母並加邑號。一品二品。母為正四品
郡君。三品四品。母並為正五品縣君。東宮命婦。亦准此。其會朝依命婦制。凡
外婦人不因夫及子號。別加邑號。夫人雲某品郡君。某縣君鄉君。並准此。諸因
夫子應授妃已下者。見任官從本司。無本司從本貫。陳牒所司。申奏給告身。其
申奏者。所司總為抄奏。若未給授。而夫子薨卒者。不在給限。諸庶子有五品已
上官封者。若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為太妃已下。無者聽之。承重者不給。又諸
親婦人。並命婦應長參者。每月二十六日。及歲朝冬至寒食。五月五日。並命所
司。於命婦朝堂供養。入諸命婦朝參。若行立次第。各准夫子。同班。則母在上。
非二王後。夫人及職事五品已上命婦。並不在朝參之例。散官三品以上。王及國
公得朝參者。母妻準夫子例當參。自有制者依常參。諸蕃人三品已上母妻。應加
邑號者。並授。諸外命婦每朝參。光政景運永安等門。車馬兩門放出入。 

元和元年十月。太常奏。外命婦參賀皇太后儀制。自今以後。每年元日冬至。外
命婦有邑號者。並准式赴皇太后所居宮殿門進名參賀。其立夏立秋立冬。並進名
參。如泥雨即停。依奏。 

二年七月敕。每年元日冬至立夏立秋立冬日。外命婦朝謁皇太后。自有常儀。不
合前卻。自今已後。諸公主郡縣主。宜委宗正寺勾當。常參官母妻。禦史臺勾當。
如有違越者。夫子奪一月俸。無故頻不到者。有司具狀聞奏。 

十五年二月。太常寺奏。內外命婦。請至朝賀參奉前五日。宗正寺光祿內侍省計
會進名。禦史臺具集日。轉牒諸司。餘准元和元年敕處分。依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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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慶四年三月。禮儀使奏。故事。命婦有邑號者。正至四立。並合行起居之禮。
緣其日兩宮起居。若依舊章。事涉煩褻。今請正至日。即詣興慶宮起居訖。詣光
順門起居。制可。 

天祐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敕。冊皇太后。內外命婦。比合朝賀。今緣命婦未有院宇。
兼慮或闕禮衣。若准舊儀。恐難集事。宜令各據章表稱賀。 

  皇太子冠 

貞觀三年正月。有司上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退兵備儀注。上
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稱。准陰陽家。用二月
為勝。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禮義。欲求福祐。其
可得乎。若行所當行。皆遵正道。自然當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
農時甚要。不可蹔失。 

開元六年。侍中宋璟上表曰。臣伏乙太常狀。以皇太子冠。准東宮典記。有上禮
之儀。謹按上禮非古從南齊後魏。始有此事。而垂拱神龍。更扇其道。群臣斂錢
獻食。君上厚賜答之。姑息施恩。方便求利。每緣一事。有此再煩。齊魏之風。
故不足效。後車轍有前車之戒。應當取適。皇太子冠乃盛禮。自然合有錫賚。上
臺東宮。兩處宴會。非不優厚。其上禮儀宜停。 

  皇太子加元服 

貞觀八年二月三日。皇太子加元服。 

永徽六年二月五日。皇太子加元服。內外文武官為父後者。賜爵一級。 

顯慶四年十月十二日。皇太子加元服。 

開元八年正月十一日。皇太子加元服。十二日。太子謁太廟。十三日。宴百官於
太極殿。 

  皇太子見三師禮 

貞觀十一年七月。禮部尚書王珪兼魏王師。上問黃門侍郎韋挺曰。泰昨與珪相見。
若為禮節。挺對曰。見師之禮。拜答如儀訖。王問珪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
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享天祐。餘
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答曰。漢東平王蒼雲。
為善最樂。上曰。我常語泰。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先拜珪。珪亦以師道自
居。物議善之。 

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謂房元齡蕭瑀曰。太子三師。以德導人者也。若師禮卑。
則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答拜。每門
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其年。皇太子承
乾失德。魏王有奪嫡之漸。內外擬議。上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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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及草詔曰。徵其辭乎。皆曰。徵已拜侍中。
必不受師傅。上曰。徵識吾此意。當不固辭。及詔為太子太師。徵自陳有疾。詔
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為助。我之賴卿。即其義也。知公疾病。當臥護之。即拜
奉詔。其年四月。英公勣為特進太子詹事。乃同中書門下三品。上謂勣曰。我兒
新登儲貳。卿舊長史。今以宮事相委。故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怪也。屬以幼
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李密。今豈有遺朕哉。勣雪淚致詞以謝。 

是月。詔宰臣劉洎。岑文本。褚遂良。往來東宮。與皇太子遊處為賓客。初。洎
上疏。以皇太子初立。宜尊師重學。與正人遊。故上嘉歎行焉。 

太和八年十月。太常禮院奏。今月十七日。皇太子與太師相見。請前一日。開崇
明門。內外門所司陳設。依奏。 

開成三年四月敕。宣令師保賓客。詹事。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每至朔望日。
仗門下。與前件官。詣崇明門謁見皇太子。其一官兩員已上者。任分番。如遇陰
雨休假。其輟朝放朝。並權停。 

其年八月。敕太子太師鄭覃。每月與賓詹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謁見皇太子。宣
令每月更添一日。以二十六日二十一日詣崇明門謁見。若遇陰雨休假。其輟朝放
朝。即取以次雙日。餘准今年四月敕處分。九月敕。太子太師及東宮。每月二十
六。詣崇明門謁皇太子宜停。 

  皇太子不許與諸王及公主抗禮 

貞觀十一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臣竊見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
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
諸叔亦答拜。王爵雖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望一垂訓戒。永循
彜則。 

顯慶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詔。父母之尊。人倫以極。舅姑之敬。禮經攸重。苟違斯
義。有斁彜倫。如聞公主出適。王妃作嬪。舅姑父母。皆降禮答拜。此乃子道亡
替。婦德不修。何以式序家邦。儀刑列閫。自今已後。可明加禁斷。一依禮法。 

神龍元年二月十五日。制曰。朕臨茲寶極。位在崇高。負扆當陽。雖受宗枝之敬。
退朝私謁。仍用家人之禮。近代已來。罕遵軌度。王及公主。曲致私情。姑叔之
尊。拜於子姪。違背禮典。情用憮然。自今已後。宜從革弊。安國相王及鎮國太
平公主。更不得輒拜衛王重俊兄弟。及長寧公主等。宣示尊屬。知朕意焉。 

  鄉飲酒 

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裏無事。乃有惰業之人。不顧家產。朋遊無度。酣
宴是耽。危身敗德。鹹由於此。每覽法司所奏。因此致罪。實繁有徒。靜言思之。
良增軫歎。自匪澄源正本。何以革茲俗弊。當納之軌物。詢諸舊章。可先錄鄉飲
酒禮一卷。頒行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齒別有序。遞相勸勉。依
禮行之。庶乎時識廉恥。人知敬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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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隆元年七月十九日敕。鄉飲酒禮之廢。為日已久。宜令諸州。每年遵行鄉飲酒
禮。 

開元六年七月十三日。初頒鄉飲酒禮於天下。令牧宰每年至十二月行之。至十八
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牧縣宰。所主者。宣揚禮樂。典校經籍。所教者。
返古還淳。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日久。而外州遠郡。俗
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而不知禮樂之實。竊見以鄉飲酒禮頒於天下。比來唯貢
舉之日。略用其儀。閭裏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當州所管縣。一一與
父老百姓。勸遵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群物遂
性之義。或有泣者。則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州縣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
太常。具有樂器大樂。久備和聲。望天下三五十大州。簡有性識人。于太常調習
雅聲。仍付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
行禮。稍加勸獎。以示風俗。二十五年三月敕。應諸州貢人。上州歲貢三人。中
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其所貢之人。將申送一日。行鄉飲酒
禮。牲用少牢。以現物充。 

  大射 

武德二年正月。賜群臣大射于元武門。四年八月。賜三品已上射于武德殿。 

貞觀三年三月三日。賜重臣大射於元德門。 

五年三月三日。賜文武五品已上射于武德殿。 

六年三月三日。賜群臣大射于武德殿。 

十一年三月三日。引五品已上。大射於儀鳳殿。 

十六年三月三日。賜百僚大射於觀德殿。其年九月九日。又賜文武五品已上。射
於元武門。 

永徽三年三月三日。幸觀德殿。賜群臣大射。 

五年九月三日。禦丹霄樓。觀三品已上行大射禮。四日。賜五品已上射於永光門
樓。以觀之。 

麟德元年三月三日。展大射禮。自後。遂不行此禮。 

景雲二年。諫議大夫源乾曜。請行射禮。上表曰。臣聞聖王之理天下也。必制禮
以正人情。人情正。則孝於家而忠於國。此道不替。所以理也。故君子三年不為
禮。禮必壞。是以古之擇士。先觀射禮。所以明和容之義。非取樂一時。夫射者。
別正邪。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臣竊見數年以來。射
禮便廢。或緣所司惜費。遂使大射有虧。臣愚以為所費者財。所全者禮。故孔子
雲。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伏望令聖人之教。今古常行。天下幸甚。 

先天元年九月九日。禦安福門觀百僚射。至八日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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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四年三月三日。賜百官射。時金部員外郎盧廙。與職方員外郎李蕃。俱非善
射者。雖引滿俱不及垛。而互言工拙。蕃戲曰。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蕃
箭去垛三十步。盧箭去身三十步也。八年九月七日。制賜百官九日射。給事中許
景先駮奏曰。近以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降綸言。但古制雖存。禮
章多缺。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足以觀德。又未足以
威邊。耗國損人。且為不急。夫古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
故有騶虞貍首之奏。采蘩采蘋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卿大
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
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宮。容禮有虧。則黜其地。是以諸侯君臣。皆重意於射。
射之禮也大矣哉。今則不然。眾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為利。以偶中為能。
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 官厚秩。禁衛崇班。動盈累千。其算無數。近
河南河北。水澇處多。林胡小蕃。見寇郊壘。聖人憂勤。降使招恤。猶未能安。
今一箭偶中。費一工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慚色。考古循今。則為未可。
且禁衛武官。隨番許射。能中的者。必有賞焉。此則訓武習戎。時亦不闕。待寇
寧歲稔。率由舊章。則愛禮養人。天下幸甚。疏奏。遂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二
十三日。敕大射展禮。先王? 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往有陳奏。遂從廢
寢。永鑒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詞。罔不率由。
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九射禮。即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射于安
福樓下。自此已後。射禮遂廢。 

  講武 

武德元年十月四日詔。殺氣方嚴。宜順天時。申耀威武。可依別敕。大集諸軍。
朕將躬自循撫。親臨校閱。至八年十一月十日。講武於同官縣。 

貞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皇帝從太上皇。閱武於城西。 

顯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講武於滍水之南。行三驅之禮。上設次於尚書臺以觀
之。許州長史封道宏奏。尚書臺本因漢南郡太守馬融講尚書於此。因以為名。今
陛下親降此臺。以觀校習。請改為講武臺。從之。 

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講武於並州城北。上禦飛龍閣。引群臣臨觀之。左衛大將軍
張延師為左軍。左右驍武等六衛。左羽林騎士屬焉。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為右軍。
領威武候等六衛。右羽林騎士屬焉。一鼓而示眾。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
為曲直圓銳之陣。右為方銳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復其
位。許敬宗奏曰。延師整而堅。建方敢而銳。皆良將也。李勣曰。甲冑精新。將
士齊力。觀之者猶震恐。況當其事乎。上曰。講閱者。安不忘危之道也。梁朝衣
冠甚盛。文物亦多。侯景以數千人渡江。一朝瓦解。武不可黷。又不可棄。此之
謂也。 

麟德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講武於邙山之陽。上禦北城樓以觀之。 

聖歷二年十月。欲以季冬講武。有司稽緩。延入孟春。麟臺監王方慶上疏曰。謹
按禮記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禦。角力。此乃三時務農。
一時講武。以習射禦。校才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之月。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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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兵。兵者。干戈甲冑之總名。兵。金也。金性克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
盛德。逆生氣也。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
句雲。太陰新收。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
大摯。折傷者也。太陰幹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
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為沍寒所傷。故夏至麥不成長也。孟春講武。是
行冬令。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夏麥不登。無所
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孟冬教習。以順天道。手制答曰。循覽所陳。
深合典禮。若違卿意。此乃月令虛行。佇起直言。用依來表。 

先天二年十月十三日。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戈鋋金甲。耀照天地。列
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三軍出入。號令如一。上體擐戎服。
持大鎗。立於陣前。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容。坐於纛下。將斬之。宰臣劉
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翼戴上皇。有大功於國。雖犯軍令。不可加刑。
願寬宥以從人望。乃捨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使唐紹。以董軍儀有失。斬
之。上既怒唐紹。左右猶望寬之。會有金吾衛將軍李邈。遽請宣敕斬之。時人痛
惜紹而深咎邈。尋有制罷邈官。遂擯廢終身。薛訥為左軍節度。眾以元帥及禮官
得罪。諸部頗亦失敘。惟訥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
畢。特加慰勞。 

開元八年八月敕。國家偃武教。修文德。百年於茲矣。自運屬清平。人忘爭戰。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禮。我所未暇。且五材並用。誰能去兵。四方雖安。
不可忘戰。故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宜差使
於兩京及諸州。揀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番役差科。惟
令圍伍教練。辨其旗物。簡其車徒。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夫少
長有禮。疾徐有節。將以伐叛懷服。將以保大定功。協於師貞。以宏武備。應須
期集。及有蠲免。所司明為條制。仍別作優賞法聞奏。 

至德二年八月。禦鳳翔府門。大閱。三年正月。禦翔鸞閣習武。自後遂廢。 

大中六年五月敕。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能弓馬等人。充教練使。每年
依禮教習。仍以其數申兵部。 

  牋表例 

舊例上所及下。其制六天子曰制。曰敕。曰冊。皇太子曰令。親王公主曰教。尚
書省下州。州下縣。縣下鄉。皆曰符也。下之達上。其制有六。上天子曰表。其
近臣亦為狀。上皇太子曰牋。啟於其長上公文皆為牒。庶人之言曰辭。諸司相質
問有三。曰關。關通其事。曰刺。刺舉。曰移。移其事于他司。移則通判之官。
皆曰連署。 

貞觀十九年正月。上征遼。發定州。皇太子奏請飛驛遞表起居。又請遞敕垂報。
許之。飛表奏事。自此始也。其年五月十日。高士廉劉洎等表稱。皇太子與百官
書疏。先無體式。請定其儀。詔。凡是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畫令。太子左右
庶子已下署姓名。宣奉行書案畫日。其餘與親友師傅等。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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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冊二年二月一日敕。自今已後。施敕行制。及內外官司奏狀文案。並大字。至
聖歷元年四月十一日制敕。公文錢物倉庫。計贓科罪。傳符過所。各依式及別敕。
作大字。餘尋常文按。解牒進奏。並依常式。 

景龍三年二月。有司奏。皇帝踐阼。及加元服。皇太后加號。皇后皇太子立。及
元日。則例。諸州刺史都督。若京官五品已上在外者。並奉表疏賀。其長官無者。
次官五品以上者賀表。當州遣使。餘並附表。令禮部整比。送中書錄帳總奏。又
應上表啟及奏狀。並大書一行。不得過一十八字。其署名不得大書。諸奏軍國事
者。並須指陳實狀。不得漫引古今。凡須奏請者。皆為表狀。不得輒牒中書省。
若事少者。即於表內具陳。使盡事情。若多不可盡書者。任於事前作一事條。表
內不許重述。 

景雲二年六月敕。南衙北門及諸門進狀。及封狀意見。及降墨敕。並於狀上晝題
時刻。夜題更籌。 

先天二年三月三十日誥。制敕表狀。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字。 

開元二年閏三月敕。諸司進狀奏事。並長官封題進。仍令本司牒所進門。並差一
官送進。諸奏。事亦准此。中書門下禦史臺。不須引牒。其有告謀大逆者。任自
封進。除此之外。不得為進。如有違者。並先決杖三十。 

七年三月敕。胡書進表。並令西蕃所由州府繙訖封進。 

十一年七月五日敕。三都留守。兩京每月一起居。北都。每季一起居。並遣使。
即行幸未至所幸處。其三都留守。及京官五品已上。三日一起居。若暫出行幸。
發處留守亦准此並遞表。 

二十三年八月。儀制令。皇帝。天子。夷夏通稱。陛下。對策上表通稱。至尊。
臣下內外通稱。乘輿。服飾所稱。車駕。行幸所稱。諸赴車駕所。及諸行在所。
皇太子已下。率土之內。于皇帝皆稱臣。皇后已下。率土之內。於皇帝太皇太后
皇太后。皆稱妾。六宮以下。率土婦人。於皇后皆稱妾也。百官上疏於太皇太后
皇太后稱殿下。自稱皆曰臣。百官及東宮對皇太子。皆稱殿下。上啟表同。百官
自稱名。宮官自稱臣。 

天寶十載十一月五日敕。比來牧守初上。准式附表申謝。或因便使。或有差官。
事頗勞煩。亦資取置。自今已後。諸郡太守等謝上表。宜並附驛遞進。務從省便。
至十三載十一月二十九日詔。自今已後。每載賀正及賀赦表。並宜附驛遞進。不
須更差專使。 

會昌五年八月。禦史臺奏。應諸道管內州。合進元日冬至端午重陽等四節賀表。
自今已後。其管內州並仰付當道專使發遣。仍及時催促同到。如闕事。知表狀判
官。罰本職一月俸料。發表訖。仍先於急遞中申禦史臺。除四節外。非時別有慶
賀。使司便牒支郡取表狀。急遞至上都。委留後官進奏。緣使司賀表先來。其郡
表則待齊到。一時付遞中書發遣。如前卻。亦准四節制例處分。舊例支郡不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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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用聚表賀奏。大中三年。應邊鎮及諸道奏事表。時有不題事由。舊制。引進
狀內。每具所奏事由。時邊鎮節將。以討伐黨項羌。兵機急速。恐外人先知。因
有此請。自後諸道。率多為例。亦無正敕及中書門下處分。 

  待制官 

貞觀元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
弓十數。以示弓工。弓工乃曰。此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
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弓矢定四方。用
弓多矣。而有天下日淺。得為治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何況於理。自是
遂延耆老。問以政術。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兩省。太宗每延與語。詢訪外事。
務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 

永徽六年十二月五日。詔禮部尚書宏文館學士許敬宗。每日待制于武德殿之西門。 

顯慶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引諸色目舉人謁見。下詔策問之。凡九百人。李巢。張
九齡。秦相如。崔行功。郭待封五人為上第。令待詔宏文館。每坐日。令五人隨
仗供奉。 

文明元年九月五日敕文。京官五品已上清官。每日于章善明福門。各一人待制。
證聖元年。左衛冑曹參軍員半千充使吐蕃。辭日。則天謂之曰。久聞卿名。謂是
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且留待制也。遂與王處知石抱忠。
並為宏文館學士。仍與著作佐郎路敬淳。分日於明德門待制。 

先天三年十月五日敕。京清官及朝集使六品已上。每日兩人隨仗待制供奉。及宿
衛官不在此例。至開元十四年七月。詔曰。比令百官。更直待制。期於讜議。時
納箴規。不聞一言。甚無謂也。凡百庶僚。宜體朕懷。各盡昌言。以副虛佇。於
是太子左庶子吳兢等各上疏。極言得失。 

永泰元年三月敕。惟政之難。非賢勿乂。必稽於眾。允執其中。實使群材。用宏
庶績。朕以國步未康。朝經或闕。思與文武藎臣。咨謀善道。尚書左僕射裴冕。
右僕射郭英乂。太子少傅裴遵慶。太子少保兼禦史大夫白志貞。太子詹事兼禦史
大夫臧希讓。左散騎常侍楊瓘。檢校刑部尚書王昂。檢校刑部尚書崔渙。吏部侍
郎李季卿。王延昌。禮部侍郎賈至。杞王傅吳令珪等。並集賢待制。 

大歷十四年六月八日。門下侍郎崔祐甫奏。伏以先天二年。令群臣直日待制。以
備顧問。自今已後。准元敕文官一品以下。更直待制。待奏事官盡退。然後趨出。
便於兩廊賜食。待進止。至酉時後放。陛下閒暇之際。時有召問。庶或上裨聖政。
奉敕宜依。其待制官。每日未時放歸。至建中二年五月二日敕。宜令中書門下兩
省。分置待制官三十員。仍于見任前資。及同正兼試。九品已上官中。簡擇文學
理道。兵鋒法度優深者。具名聞奏。度支據品秩。量給俸錢。並置本收利供廚料。
所須幹力什器廳宇等。並計料處分。左拾遺史館修撰沈既濟。上疏論之曰。伏以
陛下今日之理。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在不問。不患無人。且中書門下尚書官。
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總四十員。及常參待制之官。日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
少矣。中有二十一員。尚闕人末充。他司缺職。累倍其數。陛下若謂見官非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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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議。則當選求能者。以待其人。若欲廣務聰明。畢收淹滯。則當擇其可者。
先補缺員。則朝無曠官。俸不徒費。且夫置錢息利。是有司權宜。非陛下經理之
法。今官三十員。皆給俸錢。幹力。廚料。什器。建造庭宇。約計一月。不減百
萬。以他司息利準之。當以錢二千萬為之本。方獲百萬之利。若均本配人。當復
除二百戶。反復計之。所損滋甚。當今關輔大病。皆為百司息錢。傷人破產。積
於府縣。實思改革。以正其源。又臣常計天下財賦耗斁之大者。唯二事焉。最多
者兵資。次多者官俸。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猶空。
方期緝熙。必藉裁減。豈俾閑官。復為? 食。藉舊而置。猶可苟也。若之何加焉。
疏奏。從之。 

貞元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敕。宜令每日待制官。各陳所見一條。仗下後封進觀古略
兼補闕拾遺。有足匡時。固宜無隱。如事煩細。非理道所切者。不須。其年十二
月詔。延英視事日。令常參官七人對見。問以時政。有詆訐及不適事理者。上亦
優容以遣之。 

三年四月詔。常參官各以所見封進。每坐日三四人陳奏利害。 

七年十月詔。自今已後。每禦延英殿。令諸司官長二人。奏本司事。俄又令常參
官。每日二人引見。訪以政事。謂之巡對。 

元和元年四月。正衙待制官兩員。禦史中丞武元衡奏。本置前件官。以備顧問。
比來多不奏事。有同虛設。又貞元七年。更有次對官。難議兩置。去歲已停。今
唯以六品已下清官。前例恐非盡善。伏請自今已後。兼以中書門下省。禦史臺。
拾遺。監察禦史。及尚書省六品。諸司四品已上職事官。東宮師傅賓客詹事。及
王府諸傅等。每坐日。兩人待制。正衙退後。令于延英候對。以為常式。敕中書
省。禦史臺官。故事並不待制。如要論奏。但于延英候對。餘依。 

其年九月詔。自今兩省官。每日令一人對。 

二年二月。起居舍人鄭隨次對。面奉進止。令宣與兩省供奉官。自今已後。有事
即進狀。其次對官宜停。 

四年十月。禦史臺奏。應諸色請對官及待制。自今已後。並令前一日進狀來者。
伏以延英開日。群臣皆不前知。遇陛下坐時。方進狀請對。或本司各有要事。便
不得奏聞。今遣應候對官。前一日進狀。若以尋常公事。不假面論。但表章足以
陳露。倘臨時恐有切務文字。不可進言。更俟後坐。動逾數辰。處置之間。便有
不及。又請狀入之時。須在卯前。如後時者。聽不收覽。依奏。 

太和二年九月。應合待制官。禦史臺奏。舊例。諸司官署簿。前三日具名銜報臺
司。前一日具名銜聞奏。近皆逼日方報。錄奏常恐失時。請自今已後。如不是先
陳牒請假。臨時不署簿者。請準朝參不到例。一任加罰。如併三度違犯。即具名
聞奏。依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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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成五年三月敕制。法官朔望不要候對。初二年八月。文宗禦延英。對刑部郎中
千乘王含。大理少卿李武韋紓等。自後朔望即對刑法官。以詳重輕也。至大中三
年十月。宣待制官與諫官法官循環對。 

  侍讀 

開元三年十月敕。朕每讀史籍。中有闕疑。時須質問。宜選耆儒博學一人。每日
侍讀。遂命光祿卿馬懷素。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入。 

開成元年十一月。宰相李石奏。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曰侍讀。無降殺之禮。今後
請改為諸王講讀。從之。 

大中十二年四月。以諫議大夫鄭覃兵部郎中李鄴。為鄆王侍讀。居十六宅。後數
日。改充夔王已下五王侍讀。居大明宮。仍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懿宗即位。遂
寢其事。 

唐會要卷二十七 

  行幸 

커뗂쇹쓪쯄퓂ꆣ탒맊햬ꆣ룄黩춨셸豭ꆣ뻅쓪죽퓂ꆣ탒삥쏷돘ꆣ솕쮮釰ꆣ 

�퍞컥쓪헽퓂ꆣ탒ퟳ님軬ꆣ�뛾욷틑짏늯ꆣ녍훘뛸돶퇉ꆣ 

쇹쓪죽퓂쪮컥죕ꆣ탒뻅돉豭ꆣ녏달뙒쪷훜짏쫨풻ꆣ럼튊쏷ꆣ틔쯄퓂뛾죕탒뻅
돉豭ꆣ뎼론캩첫짏믊뒺쟯틑룟ꆣ뇝쿂틋뎯쾦튕짅ꆣ뛸뎿믨웰뻓ꆣ뷱쯹탒豭ꆣ좥뺩
죽냙텙ꆣ�蓓�ꆣ蟀�붛톮ꆣ럇뿉틔떩쒺훁튲ꆣ쎓첫짏믊쟩믲쮼룐ꆣ뛸폻벴
튊뇝쿂헟ꆣ貢뫎틔뢰횮ꆣ쟒�뷱탒ꆣ놾黩뇜쫮뛸췹ꆣ좻葴첫짏믊짐쇴鿡쯹ꆣ뛸
뇝쿂ퟔ쯬鯶첎ꆣ鳘쟥횮뗀ꆣ뎼론캴낲ꆣ闸볈돶ꆣ쫂틑돉뻍ꆣ쪾쯙략횮웚ꆣ틔
놊믳ꆣ 

웤쓪웟퓂ꆣ탒酣짆豭ꆣ�풊ꆣ풊퓚퇅颷뻭ꆣ 

웤쓪뚬ꆣ탒싥ꆣ훁짏ꆣ쏼변鵨컄뗛ꆣ훁졁ꆣ변鵨첫캾韮헰ꆣ짏ퟔ黩컄ꆣ틲
홞쮾뿕? 볉뗈풻ꆣ컴퓚쯥뎯ꆣ钵钵붛듋ꆣ�뛸쪳ꆣ�짡뛸쯞ꆣퟔ욽뚨떜腹ꆣ
뻽앒쯄몣ꆣ풽쪮�ꆣ늻짦듋襔ꆣ뷱헟돶ꆣ쇹�쟥뗀ꆣퟔ쪡뗂놡ꆣ짵퓶釖ꆣ
龬뗛짏돐컄뗛顉ꆣ몣菈틳뢷ꆣ죴횹菉뺩좥臭ꆣ�훁荁钡ꆣ�늻졦탕ꆣ탐틛?
택ꆣ짭슾蟸鳧ꆣ黩쳬쿂킦ꆣ뗛뛌ꆣ캯틔쿈쳬ꆣ뛸뢣짆떜틹ꆣ틠평죋쫂ꆣ�
횱웤뻽뛸틑ꆣ뷼쫌횮뎼ꆣ쿠듎鳧필ꆣ죴폻뻽뎼뻃ꆣ蟸齯캣钡ꆣ뻽폐�쪧ꆣ뎼
顏퇔ꆣ컒슄쟤뗈퇔ꆣ뽶늻쓜꺔镲벴迄ꆣ퓙죽쮼솿ꆣ뵋鏱짆뛸폃ꆣ? 볉뗈냝컨띑�ꆣ 

웟쓪ꆣ짏貢탒뻅돉豭ꆣ즢뎣쫌튦쮼솮�홇풻ꆣ뇝쿂룟뻓ퟏ顏ꆣ貎鷺쥮짺ꆣ醪
틔폻迄죋ꆣ늻뿉틔죋迄폻ꆣ豭�탒ꆣ듋쟘믊鵨커횮쫂ꆣ럇裲쮴폭鲫횮쯹黩튲ꆣ
짏폷횮풻ꆣ폐髢벲ꆣ鿡뇣蒡ꆣ만럇쟩뫃�탒ꆣ짵볎쟤틢ꆣ쪮튻쓪뛾퓂뻅죕ꆣ
탒싥豭ꆣ훁쪮뛾쓪뛾퓂컥죕�뺩ꆣ틒돳ꆣ탒뫓놱뽨ꆣ퍞훹ꆣ틲쇮샕쏻짏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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틔쪢뗂ꆣ쪮죕ꆣ탒웑훝ꆣ듌쪷�풪뾬ꆣ핮뢸샏럾هى벆헖틂ꆣ펭홝슷ퟳꆣ쪢
폮ꆣ탞ꁉ飇ꆣ폻틔쟳쏄ꆣ폖鶓퇲냙뿚ꆣ钵잧ꆣ貢�웝ꆣ짏횪뛸钵횮
풻ꆣ쪡뫓싥ꆣ붛驶钵훝ꆣ랲폐쯹ꆣ뷔�맙컯ꆣ쟤퇲ꆣ뗱풺폮ꆣ듋쓋
췶쯥ꪋ쯗ꆣ늻뿉迍탐ꆣ꺔흒탄ꆣ룄쟤앦酂ꆣ쪮쯄쓪ꆣ짏폻탒춬훝킣ꭃꆣ馵뽨
�蒢죊�짏쫨풻ꆣ쯄镲쥌ꆣ잰췵뎣뗤ꆣ쫂폐퇘룯ꆣ캴뇘틲톭ꆣ뷱쓪룊폪醪镲ꆣ
쟯볚짵쪢ꆣ녍솦쫕랂ꆣ퓂냫ꩱ캴꺅릦ꆣ�볒齯솦ꆣ뫌쿂쪼鑍띎ڱꆣ횱鏾貤뎣뿆蚾ꆣ
쳯볒틑폐쯹럁ꆣ뷱볈릩ꭃ쫂ꆣ볦횮탞샭飲뗀ꆣ뽶듳몆싔ꆣ蓓�튻뛾졦릤ꆣ냙탕
쫕钿ꆣ貍黩샇ꆣ뎼뇝쿂짙쇴졦돋횮ퟰꆣ뒹슠튻뷩횮핦ꆣ췋퇓톮죕ꆣ쫕�뾂쇋ꆣ
葴죋녍쾾ꆣ볒뗃뾵貎ꆣ탬蓓ꆣ릫쮽붻첩ꆣ짏붵굴闸蓚횮ꆣ쪮뻅쓪헽퓂ꆣ짏
헷�ꆣ퍈싊쇹�ꆣ끬싥ꆣ훁뚨훝ꆣ푴믊첫ퟓ녏蟸ꆣ훁폄훝ꆣ듳�쪿ꆣ�
뛉�ꆣ蟺�陼돇ꆣ웆횮ꆣ틔웤돇黩�훝ꆣ폖�듎낲쫐돇ꆣ틀즽듳釰ꆣ첔웤貢躛ꆣ
틲쏻쯹탒즽黩�즽ꆣ쯬�ꆣ쏼훐闸쫌색푓뺴ퟚ黩컄ꆣ뿌쪯틔펛웤�ꆣ뺴ퟚ풻ꆣ
쉽죋앣쳬뗘뫏뗂ꆣ즽쏻�ꆣ쥷쳬틢튲ꆣ돋�늻迍陼틓ꆣ돵ꆣ짏貢끬ꆣ홇흨듳럲
쯬솼짏쫨풻ꆣ뎼뇩쟳쪷벮ꆣ펙뷼듺ꆣ黩죋횮훷ꆣ齯ퟔ랥�ꆣ죋뎼췹헷ꆣ葴폐
횮틓ꆣ鵨뎯葴�韮荗ꆣ캺듺葴骯쟱莀췵쮾�ꆣꩱ黩죋뎼ꆣ쒽죝헦�첖횮ퟓꆣ
뷔黩웤훷ꆣ룟کꆣ첔웤죋쏱ꆣ쿷욽돇覾ꆣ뇝쿂솢릦ꆣ춬쳬뗘ꆣ쏀뮯냼폚맅
컴ꆣퟔ꺔뎬�냙췵ꆣ�횹뢩춬쇹ퟓꆣ뇝쿂컴욽뿜쓦ꆣ듳폐퇀ꆣ쓪جمح캴쮥ꆣ폈
뾰죎폃ꆣ캨뇝쿂횮쯹쪹ꆣ틠뫎탐뛸늻뿋ꆣ뷱첫ퟓ탂솢ꆣ쓪貍폗짙ꆣퟔ랪웁ꆣ뇝
쿂쯹횪ꆣ뷱튻뎯鞉뷰鲫횮좫ꆣ뛉�몣횮췢ꆣ뎼쎿죽쮼ꆣ龩돮腋벯ꆣ쳘웲쳬듈ꆣ튻
뒹쪡달ꆣ 

뛾쪮쓪헽퓂ꆣ탒镸ꆣ飤놮텵컄ꆣ 

뛾쪮튻쓪뻅퓂ꆣ첫ퟚ뇙죋ꆣ迄菉탒맊캴퇫豭ꆣ폶튻크쪿ꆣ엥떶늻좥ꆣ�훁ꆣ
믌釖듽ퟯꆣ첫ퟚ홞횮풻ꆣ헌쮾횮쪧ꆣ럇죪횮ퟯꆣ뷱죴뢶램ꆣ꺔쯀헟뇣钵죋ꆣ틲짢
좥횮ꆣ 

폀믕컥쓪ꆣ�탒졦쓪豭ꆣ훐특ꆣ즽쮮놩훁ꆣ큮춻풪커ꆣ쯞크헟즢ퟟꆣ폒�
색貢톦죊�풻ꆣ낲폐쳬ퟓ폐벱ꆣ�룒釖쯀ꆣ쯬뗇뷐뫴ꆣ틔뺯豭菈ꆣ짏돶돋
룟ꆣ뛭뛸쮮죫貋뗮ꆣ짏쪹홞죊�풻ꆣ�쟤뗃쏢鱓쓧ꆣ쪼횪폐훒뎼튲ꆣ훁짏풪훐ꆣ
헙홞풻ꆣ췹뻅돉豭퓢쮮ꆣ齯쟤틑黩틓ꆣ 

酣뛾쓪헽퓂쪮쯄죕ꆣ탒싥ꆣ쎿쫂莀뱳ꆣ뗀슷늻푓탞샭ꆣ쫇죕캢폪ꆣ훁
飲ꆣ뙒ꆣ뙒쪷훐�푓躟ꆣ맙녏貢�쮹헾ꆣ葴ퟯ뫏쯀탌ꆣ했뢶램ꆣ
짏풻ꆣ폐쪧ꆣ늻뿉�죋ꆣ쳘풭횮ꆣ 

죽쓪쪮퓂쪮웟죕ꆣ짏틲폚맅낲돇�퍛ꆣ蚖쫌뎼풻ꆣ퍞맊돇앦횷ꆣ豭쫒쯆앣냙
탕뻓ꆣퟔ쟘鵨틑臭ꆣ軗듺뚼듋ꆣ뙙늿짐闸푓뺴ퟚ貦풻ꆣ쟘뚼ڃꆣ맹틘�뿧캼
쮮ꆣ맊캼쮮�뚼ꆣ틔쿳쳬뫓ꆣ훁鵨믝뗛ꆣ쪼멂듋돇ꆣ웤�裔튦졏훜ꆣ腋뚼
횮ꆣ짏폖蚖풻ꆣ삥쏷돘쫇鵨커뗛뫎쓪ꆣ뺴ퟚ貦풻ꆣ커뗛잲쪹춨컷쓏틄ꆣ黩삥
쏷蟸쯹뇎ꆣ맊틲횮앦鷉ꆣ틔뒩듋돘ꆣ폃솕쮮釰ꆣ풪죽쓪쫇튲ꆣ짏틲쏼饺쟘鵨
틑臭ꆣ驶듺豭쫒첎쯹틔슄ꆣ 

 鶓镲앦햬맊튲ꆣلمح쮷풪쓪뻅퓂ꆣ탒쳬豭쯂ꆣ틔룟ퟦلم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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뗂뛾쓪쪮퓂뛾쪮뻅죕ꆣ끬陼뚼ꆣ뢰陼蹛ꆣ쪮튻퓂뛾쪮죕ꆣ훁ꆣ짏蚖�쿠록
뗂풪풻ꆣ쮬襎ꆣ탅솼틘튲ꆣ맅홞횮뗛쟱ꆣ뫎튲ꆣ뗂풪늻쓜貦ꆣ뙙늿짐闸푓뺴
ퟚ닟잰풻ꆣ뎼쓜횪횮ꆣ컴헟ꆣ貍뻓듋뗘ꆣ틔췵쳬쿂ꆣ웤삥컡쫏틲횮ꆣ훁
뒺쟯镲ꆣ크돉릫ퟔ돾쟱뻓횮ꆣ볈쫇쯹뻓ꆣ맊홞횮뗛쟱ꆣ퓚鵨镸ꆣ뺩
躟ꆣ뎼슄폐뗂헟蚢웤蟸췁ꆣ쪧뗀葴蛊웤붮폮ꆣퟔ맅쏻뚼쏀틘ꆣ뻓헟늻튻탕ꆣ맊폐
蟸폐볒헟ꆣ늻뿉늻짷튲ꆣ짏풻ꆣ鷺쮮앣鷺풴ꆣ铠뵞늻뿉賙ꆣ뫎맊쪹좻ꆣ貦풻ꆣ폭
�貧莼쮮陼쇷黩鷺ꆣ죫뫓ꆣퟔ듋鶓쇷뗘쿂ꆣ�뫓뛸쓏ꆣ쟖돶黩鳮鷉ꆣ폖鶓쇷훁
닜횮ꆣ즢돶욽뗘ꆣ鵵뫏뛸陼쇷黩쮮ꆣퟔ쓏힢횮ꆣ맅헟컥탐뷔폐맙쫘ꆣ쮮맙
늻쪧웤슚ꆣ맊뇦웤캶앣즫ꆣ鶓쇷迍돶ꆣ뫏뛸룼럖ꆣ뷔쓜흒횮ꆣ짐闸쯹�ꆣ앣뷱춬
틓ꆣ짏풻ꆣ鷺쮮벚캢ꆣ뛸띑쯄鹞ꆣ뫎튲ꆣ貦풻ꆣꂖ퇅ꆣ鹞헟ꪚ튲ꆣ퇔늻틲쮮ꆣ
쓜ꪚ뢰몣맊튲ꆣ쟒쳬폐컥탇ꆣ�뛸黩쯄镲ꆣ뗘폐컥蹛ꆣ쇷뛸黩쯄鹞ꆣ죋폐컥쫂ꆣ
폃뛸黩쯄횧ꆣ컥钵튲ꆣ헟맢ꆣ헟믞쏁ꆣ맊뎿탇鶓럼뛸튊ꆣ鷺쮮鶓쇷뛸
钵뵞ꆣꃮ캢벚ꆣ웤貍ퟰ튲ꆣ짏띑짆ꆣ뺴ퟚ췋뛸룦죋풻ꆣ듳뎼늻뿉齯豗ꆣ컒틔뗂
풪늻쓜貦ꆣ탄貍遵횮ꆣ뗂풪슄횮풻ꆣ죋룷폐쓜ꆣ폐늻쓜ꆣ짆쫘웤ힾꆣ늻辊웤쯹늻
쓜ꆣ컒쯹쓜튲ꆣ펢蟸릫샮蓞풻ꆣ뺴ퟚ뛠슄ꆣ탅쏀틓ꆣ뗂풪횮퇔ꆣ틠짆튲ꆣ 

뾂헂뛾쓪냋퓂튻죕ꆣ푴틔쪮퓂탒鯶훝ꆣ镲폒첓뫄ꆣ흨헟ڃꆣ�컷톲늻뇣ꆣ
짏슄횮ꆣ헙컥욷틔짏홞풻ꆣ뗛췵컥�튻톲ꆣ좺쯄뎯ꆣ듋쥷뎣뙙ꆣ폻閺탒鯶
훝ꆣ뷱슄퓚췢ڃ홞럇틋ꆣ뫎튲ꆣ퓗뎼틑쿂ꆣ쒪폐貦헟ꆣ풔탌듳럲臭릫쏴풻ꆣ뇝쿂
톲탒鯶훝ꆣ탻췵싔ꆣ쟳횮맊貍ꆣ캴첝쇮뗤ꆣ떫镲뛈쫂ꆣ뎼쿂론폐쯹틉ꆣ볈쫇
쏷훆쪩탐ꆣ쯹틔늻룒襭تىꆣ럮蚖ꆣ룒늻녍퇔ꆣ뷼룟ک욽ꆣ럶짐릣ꆣ볦컷
뗀붛싔ꆣ뇸ꩱ캴춣ꆣ쟒폒화훝ꆣ죋釴폈짙ꆣ릩荼ڀꆣ苤鑍짔ꆣ뎼슄퓚췢ꆣ
貍폐론흨ꆣ짏풻ꆣ쟤뗈볈폐듋퇔ꆣ컒횹뛈ꆣ듦蚖뢸샏ꆣ쥌벴�ꆣ뺹쿂푴춣컷
탒ꆣ齯뫎ꆣ�릫쏴黩هى쫌색ꆣ�쓜횱퇔튲ꆣ 

핻슶풪쓪뻅퓂웟죕ꆣ탒腋훝ꆣ틔뛈횧색훐뗒죊苜黩횪쪹ꆣ腋훝쪷샮魟풪ꆣ틔
뗀돶뛊얮ꆣ쯗ꆣ쪢럾�헟ꆣ뇘훂폪샗놢횮黄ꆣ쯬끬钵졦죋ꆣ葥뙒뗀ꆣ죊
苜풻ꆣ쳬ퟓ횮탐ꆣ잧돋졦ꆣ늮쟥襭ꆣ폪躟麢뗀ꆣ뫎뮼뛊얮횮몦ꆣ쇮셔횮ꆣ
짏슄횮ꆣ驕풻ꆣ헦듳헉럲ꆣ 

쉽驶죽쓪웟퓂ꆣ탒죽豭ꆣ폐뫺즮퇻ꆣ뾴퓡짡샻ꆣ짏푓횮ꆣ잧돋졦ꆣڃ듎
튰ꆣ菈쪹뗒죊苜맲잰풻ꆣ런헟틄뗒횮짱ꆣ뻽헟쳬쿂횮훷ꆣ꺔훘튊ꆣ뻓낲
酝캣ꆣ짏슷웩跧ꆣ볈黩크ꆣ펹즮풎믳ꆣ뫎ퟣ쫇酻ꆣ쟒뻽앥뇘闸ꆣ늻뿉늻짷ꆣ짏
훐슷뛸�풻ꆣ쫼돉컡횱뎼횮髢튲ꆣ 

낲쯄쓪헽퓂ꆣ탒컷鯶ꆣ싥뽨캾韮تحج헜짏闸홇풻ꆣ뎼슄맅쿈헜ꆣ쿌틔黩ꪚ훇
늻뿉틔죎벺ꆣ貣폻늻뿉틔�놊ꆣ쯹틔飤냥홲ꆣ釒맄뱻홇ꆣ쮼슄�뛸迄짆ꆣ좫횱
퇔뛸컖탄ꆣ폃쓜빖뱯쳬쿂ꆣ뵹돉듳顉ꆣ붛풻ꆣ齯黩뛸샭헟ꆣ웤쮴튲앣ꆣ럲뫎黩퓕ꆣ
낲죋횮뗀ꆣ�쪡쫂ꆣ뇝쿂틔듳ퟣ풪쓪뚬ꆣ�뉃ڃ뺩ꆣ낲죽쓪뚬ꆣ�싥틘ꆣ쯄
쓪ꆣ폖貢컷탒ꆣ쉽릪뗃齯롆��뫵ꆣ쪿ퟤ뗃齯뇗놩슶뫵ꆣ迄쇅賙ꆣ艭텢뛸
늻鷺ꆣ짌싃ꆣ鞫늴뛸럋貎ꆣ陼훜횮죋ꆣڃ金풹ꆣ컴헟ꆣ훜쓂췵폻훜탐쳬쿂ꆣ
쪹뷔폐���ꆣ변릫활뢸ퟷ웭헐횮풊ꆣ틔횹췵탄ꆣ뇝쿂폱걧쯄훜ꆣ뷰�죽ꆣ
���ꆣ캴돶菉뚼ꆣ톲쪡랽ꆣ쫂늻躟컥�ꆣ샗蓓쳬�ꆣ몣�즽틆ꆣ莰
뇋쇹لمحꆣ驱�잧샯ꆣ듋틠뷼폚탌죋횮솦틓ꆣ낲죋횮뗀ꆣ뎼폃폐틉ꆣ듋냮뢸샏ꆣ뾹
뇭쇴ꆣ뇝쿂룦틔췂�뫍퍈黩푾ꆣ뎼폞틔黩캴뗃튲ꆣ魲췂��ꆣ컷폧돟ꆣ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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뺩떽싥ꆣ퓸늻돧뎯ꆣ뇝쿂쓋폻蓕웤완�ꆣ믝좻迄횮ꆣ럲잧횮ꆣ짐늻黩쫳끬
饃ꆣ魲졦돋횮뻽ꆣ�黩�죖췷ꆣ럲죋훁�뛸늻뿉몆ꆣ훁폞뛸늻뿉웛ꆣ붛풻ꆣ뿉
캷럇죋ꆣ쫇죋늻뿉웛튲ꆣ뷱뇝쿂듋퇔ꆣ쫇웛쿂튲ꆣ쪹蟸쪷뫎틔闸횮ꆣ뎼탠닅鱜豗ꆣ
론黩뇝쿂뭉횮ꆣ뇝쿂뷱탒낲튲ꆣ쓋쫇놳틝뻍蓚ꆣ웆틦黩鍰ꆣ뫎헟ꆣ짱뚼님莦
쯚ꆣ띥쓪돤貍ꆣ뮴몣�ꆣ죕쾦쇷퇜ꆣ뗘꺔쇹뫏횮훐ꆣ죋邂쯄랽횮闾ꆣ뇝쿂뻓횮ꆣ
蟸齯饍�ꆣ낲뢮軬벰艽ꆣ쫼쫂뿕좱ꆣ뷔뷥싥뺩ꆣ��荲횱ꆣ럇싊釴뿆ꆣ웤컯
녍맙軬돪뵯ꆣ릫쮽뫄ꆣ쥷틠ퟌ뛠ꆣ뇝쿂뻓횮ꆣ쫇蟸폐饍�ꆣ죋욣훘ꆣ평듋퇔
횮ꆣ뇝쿂횮뻓낲튲ꆣ즽陼횮�솦죕蕔ꆣ퓚싥틘튲ꆣ컷냙탕ꆣ�틛쏒볓ꆣ놳틝
뻍蓚ꆣ웆틦黩鍰ꆣ틳늻�ꆣ럼캩쓮횮ꆣ컄췵뺴쫚쏱镲ꆣ쯹훘캩띙ꆣ뷱뇝쿂�
틔쏷쓪헽퓂벴襔ꆣ驱쫗쫇뻍룻횮돵ꆣ탐럇蓕�횮틢ꆣ齯쓋늻뿉뫵ꆣ 

짱لمح죽쓪쪮퓂쪮웟죕ꆣ탐탒쎿죫쯞뇸ꆣ벰죽크ꆣ腋쇮컩컩쿠놣ꆣ웤톺맙�쏻
욷ꆣ쏷ퟷ컄늾ꆣ葥쯍앣뷰컡ꆣ 

뺰لمح뛾쓪쪮뛾퓂ꆣ탒탂�鳘鲫�ꆣ탒뇸늿짐闸쯃솢즽읦ꆣ럢黩�릫ꆣ룄믋
풭黩쟥첓풭ꆣپ丹마黩폄鞫띙ꆣ쯄쓪컥퓂ꆣ짏캢탐ꆣ앣퍞鿴늿틘ꆣ틲탒훐闸쇮
쪒훁훐햬ꆣ쇮豭얮钵잧죋뾴鿴ꆣ뛠폐쳓틝ꆣ웤쓪쯄퓂ꆣ폖탒لمح酣돘랺훛ꆣ퇧쫌뎼ꆣ 

풪컥쓪헽퓂쪮죕ꆣ탒陼뚼ꆣ폒즢뎣쫌齯솿틢튊짏뇭풻ꆣ뎼슄톲랽蚖쯗ꆣ
듳뮯쯹쿈ꆣ맊뗛쮴톲ꆣ췻훈즽뒨ꆣ뇩좺짱ꆣ鵨뺰뗛톲ꆣهى뗛飲즽ꆣ헂
뗛陼톲ꆣ뗛裲ڃꆣ커뗛톲ꆣ췻폝쮴뻅틉ꆣ탻뗛탒룊좪ꆣ붼첩꺇ꆣ탒
뫓陼ꆣ췁ꆣ룟ퟦ�캺ꆣ齯볉횮쒹ꆣ��ꆣ럢颷틣횮ꆣ헂뗛톲ꆣ훁엦ꆣ
뮸흔횮襖ꆣ캺커蛌풪횮쒹ꆣퟔ맅톲ꆣڃ훂쿭ꆣ싔뛸퇔횮ꆣ폐죧듋헟ꆣ럼
뇝쿂탐탒쯹�횮첎ꆣ폐쏻즽듳뒨ꆣ쟱쇪覞퇜ꆣ맅횮뗛췵ꆣ벰훒뎼쇒쪿ꆣ苤퓚
뗤ꆣ뷔뫏훂변ꆣ췻쇮쯹맜훝뽨ꆣ鏾衄붛뻟쿈裳ꆣ폖쳬ퟓ톲쯹훁횮첎ꆣ쏼첫躟
풊ꆣ틔퍞죋뫃邺ꆣ늻뺴늻킢ꆣ쿷뗘뻴ꆣ폐릦죋ꆣ볓훈��ꆣ쥷酝럲훝쓁뽨
퓗ꆣ뗂뮯캴럳ꆣ쿂쟩늻뗃짏춨ꆣ맊퍈蚖쯗ꆣ뎼폖슄裲뚼욽ꆣ쮴뚼웑�ꆣ폭뚼
낲틘ꆣ뷱뫓陼뗘튲ꆣ한틔驊쏷컄쮼ꆣ맢햬쳬쿂ꆣ裲횮뗀튲ꆣ쏷쯄쒿ꆣ�쯄슔ꆣ쮴
횮뗂튲ꆣ뗬즽뒨ꆣ뚨��ꆣ폭횮릦튲ꆣ웤죋틑魝ꆣ뛸웤뷌뿋쏷ꆣ뇝쿂貢탒陼뚼ꆣ
죔迄놱슷ꆣ�늻퍞퍛쉽�ꆣ쿫쿳�ꆣ쟒죋훷탐탒ꆣ뙙뇘폐쏻ꆣ했쿂훆闸ꆣ闔쪾
쳬쿂ꆣ횪좡놱슷횮틢ꆣퟔ맅쫜쏼횮뻽ꆣ뇘앤鳧쁞뵞ꆣ돧뗂裳릦ꆣ맊뙙풻ꆣ커췵뿋
틳ꆣ캴쿂�뛸럢뗛쮴횮ꆣ쿂�뛸럢듳폭횮ꆣ鵨커뗛�싥ꆣ틔훜ퟓ
쓏뻽ꆣ럢黩훜ꆣ鵨룟ퟦ鏜腹ꆣ죕늻쾾뵯ꆣꩱ탞쇹蟸ꆣ돉뗛ힷ쪒뫎ꆣ닜薢ꆣ훜
늪ꆣ챉ꆣ쿄뫮诫ꆣ욽ꆣ辈솼뗈튻냙죋ꆣ뷔迍뻴뵂볒ꆣ苷횮늻뵞ꆣ훜틔�웁
黩뱳ꆣ쫂퓚쁞듺ꆣ鵨틔즽뒨黩쫄ꆣ셸듦뻃ꆣ뎼폖슄횮ꆣ듦죋횮蟸ꆣ듳뻈죋횮
黄ꆣ솢죋횮ꆣ훘폚럢죋횮쒹ꆣ럼떽陼뚼ꆣ쿈돧쁞뵞ꆣ쳆돵틑臭ꆣ훁뷱죕ꆣ
폐릦뎼쏻쿠ꆣ腋볓쫕钢ꆣ웤폐헽뗕틑뵞ꆣ했苷횧쫼ꆣ맊틳뎯쁞벰ꆣ齯轕뷼퍈ꆣ훜
쫒앤췶ꆣ�듦짭ꆣ쁞룟쏜헟샛졾ꆣ�貣폭횮훷틡ꆣ쯃욽헟샛쫀ꆣ뫎뇘닜薢
횮뗕豏ꆣ뎼폞홞짺폐웤릦ꆣ쯀럇웤ퟯ헟ꆣ퓚샨쫼ꆣ腋슠돐퉵ꆣ뎼쯹짏쫂ꆣ죧뾰
쫕ꆣ럼닃횮ꆣ벰�훁폀貎뽨띙ꆣ뗀낯슪ꆣ�춣鏭ꆣ뫓쓏틼샮뎯ꆣ
횪쪹釴늿쫌색췵ꆣ腋쪧웤늿쫰ꆣ짏쇮횮ꆣ쫌훐쯎굚ퟠ풻ꆣ뇝쿂뢻폐뒺쟯ꆣ
랽쫂톲ꆣ튻틔襼낯ꆣ훂ퟯ듳뎼ꆣ뿖貢臭죋쫜완ꪋꆣ쫇쏼鋎횮ꆣ굚냝홸풻ꆣ
뇝쿂�횮ꆣ쫇풹驷짏ꆣ뛸뛷돶쿂ꆣ했쟒듽ퟯ뎯ꆣ좻푴迍웤슚ꆣ葴�췋뗃
웤뛈틓ꆣ짏짮짆횮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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쪮튻쓪헽퓂뛾죕ꆣ끬陼뚼ꆣ놱톲ꆣ뛾쪮컥죕ꆣ훁腋훝ꆣ뇸늿짐闸辈핦�퇔풻ꆣ첫
풭쫇蟸볒듳顉쯹웰ꆣ뇝쿂틋틲탐탒ꆣ헱췾튫커ꆣ腋붨놮뱯뗂ꆣ틔짪폀쮼횮틢ꆣ죴
뇣죫뺩ꆣ슷평뫓陼ꆣ폐鵨커쎟짏췁횮ꆣ듋뙙뻃ꆣ驶듺쒪쓜탐횮ꆣ뇝쿂뵂
쮹見뗤ꆣ틔黩죽�웭띙ꆣ듋한졦탕횮뢣튲ꆣ짏迄웤퇔ꆣ 

쪮뛾쓪쪮튻퓂쯄죕ꆣ탒陼뚼ꆣ쪮죕훁졁훝ꆣ쏼듌쪷탬횪죊ꆣ앣탅낲뾤췵톋ꆣ샕쪯
폚졁퓀쓏횮춨ꆣ짏퍈훆컄벰풊ꆣ앦슷퓚蹛놱ꆣ틲쫇틆폚퓀쓏튲ꆣ훁쪮죽쓪웟
퓂웟죕ꆣ놮돉ꆣ쓋듲놾솢볜ꆣ辈醪쳬ꆣ틔쪾냙쇅ꆣ 

쪮죽쓪쪮퓂쪮튻죕ꆣ끬陼뚼ꆣ뢰陼ꆣ쪮죽죕ꆣ훁볎闾ꆣ짏킣ꭃꆣ틽화랬쟵
죫헌ꆣ腋앣횮릭볽ꆣ릩럮ퟳ폒ꆣ镲폐췃웰뙒잰ꆣ짏틽릭엔짤ꆣꭀ횮ꆣ춻�뎯
쏼쪹낢쪷쓇뗂벪샻끬ꆣ뇣쿂엵췃ꆣ쳸�떸컨ꆣ홞흧헟풻ꆣ쳬뿉몹짱커ꆣ쳬짏葴
폐ꆣ죋쫀齯튲ꆣ짏틲蚖늻ꆣ貦풻ꆣ퇶퍞쉽듺죧듋ꆣ쪮죕늻쪳ꆣꩱ黩튲ꆣퟔ쫇
뎣쇮춻�죫헌짤ꆣ웰뻓짡죋藎쿲짏쫨홇풻ꆣ靮늻ꆣ캴黩죰ꆣ쏍뮢럾ꆣ
�تحجꭆꆣ평쫇탔뚾탐ꆣ뻃蓕뎣띥튲ꆣ럲춻�헟ꆣ헽춬듋ꆣ뷱뇝쿂쫕웤킧ꆣ
틔迄맙ꆣ뢰럢뙕횮뙙ꆣ薢폱늯횮闾ꆣ푴푓쫌�ꆣ헙죫뷻헌ꆣ�틔훰ꆣ닙릭돋
ꆣ뢂잰ꆣ춬ꭀꭆ횮颷ꆣ莯듋뗈룷金좮럍ꆣ붻쯁녉? ꆣ읇쟤풎蓓ꆣ뫎셟론
훁ꆣ�뇆蟀�ꆣ짔쎰쟥襭ꆣ뽶蛎黩ꆣ轝黩鮴ꆣ뫎죻��ꆣ럼컰迍퍈뷼ꆣ
쪹폐럖쿞ꆣ듽늻쪧뎣ꆣ驷뗃쯹ꆣ쫫늻탒짵ꆣ첫ퟓퟳ쫼ퟓ藇뺤홇풻ꆣ뇝쿂뺉ퟔ싥
틘ꆣ룦뙕ퟚꆣ탐붛钵훝ꆣ賒틔ꭃ黩쫂ꆣ럼뿖췢믄횮�鵵ꆣ한럇훂훎횮쯹벱ꆣ
魲뗇럢룦돉ꆣ뙙죝짵듳ꆣ럼셔듋�횮쫂ꆣ돤苤컄컯횮荸ꆣ폖�퍞镲ꆣ첫ퟚ컄
믊뗛랲폐톲탒ꆣ葴늩�흒�맅뷱횮쪿ꆣ틔퓚ퟳ폒ꆣ쎿훁잰듺앤췶횮뗘ꆣ뷔蚖웤쯹
평ꆣ폃黩핝ꆣ럼뇝쿂ퟱ뛸탐횮ꆣ葴앣럲놼폚鶾띙ꆣ튪뷆ꭆ폚薲쇖ꆣ늻짷
뒹쳃횮캣ꆣ늻쮼탠횮힃ꆣ낲뿉춬쓪뛸�웤莞쇓튲ꆣ 

뛾쪮쓪쪮퓂쪮뛾죕ꆣퟔ陼뚼탒첫풭ꆣ훁첫탐�ꆣ슷낯韀�ꆣ蚖ퟳ폒풻ꆣ�훐뫎컯ꆣ
ퟳ폒ퟠ풻ꆣ뙙ꆣ쳬ퟓ돶葴�韀�틔迄ꆣ쿈췵횮훆튲ꆣ짏풻ꆣ퇉폃듋ꆣ쏼럙횮ꆣ쳬
ퟓ돶ꆣ迄铺韀�ꆣퟔ듋쪼튲ꆣ 

뛾쪮쯄쓪쪮퓂뛾쪮튻죕ꆣ菉뺩탐탒ꆣ뺉쯹ꆣ醪돶냙탕헟ꆣ틋쇮쎿좡맙
튻냙잧ꆣ폖ퟷ놾좡샻돤ꆣ죔쇮쯹평맙貣릴꺔ꆣ늻뗃틖엤냙탕ꆣ 

�풪죽쓪쪮뛾퓂ꆣ짏ꭃ탂뗪ꆣ탒튰죋�맢웦볒ꆣ蚖풻ꆣ냙탕颷뫵ꆣ貦풻ꆣ늻颷ꆣ
짏풻ꆣ죔驱ꆣ뫎늻颷뫵ꆣ貦풻ꆣ쥷평뇝쿂푴쇮늻탅죋ꆣ쯹틔좻튲ꆣ잰푴ꆣ
菉뚐횮췢ꆣ쾤齯쯻ꆣ뷱럇菉뚐ꆣ뛸필쟳헟듹�횮ꆣ푴ꆣ뫍뱥폚냙탕ꆣ퓸
늻흒튻뛸辊좡횮ꆣ쪼쯹뱥쯚ڱꆣ뱻뗀듎ꆣ뷱葴잲훂뺩컷ꆣ웆깡럮틛ꆣ늻
쓜횧튲ꆣ냙탕돮뿠죧듋ꆣ뫎폐颷뫵ꆣ붵莞탴횮푴ꆣ뛸폐쮾뛠늻럮횮ꆣ틠뿖
뇝쿂짮퓚뻅훘ꆣ캴횮횪튲ꆣ짏룐꺐횮ꆣ틲푴迍돽웤볒ꆣ 

웟쓪웟퓂ꆣ탒헂뺴쯂ꆣ�풊풻ꆣ헐쳡�믊틘ꆣ텽뗀�훘돇ꆣ램闾퓧쟯ꎬ퇔푌
뙕ꆣ蝌슄듳荍뷌ꆣ쟥鱑뵋齯짺ꆣ웟컯럋컡貚ꆣ졦탐쿈쟳돉ꆣ쏻쿠볈볅ꆣ랱졁
�쯹顳ꆣ뷰질캢鯶ꆣ�龟쓽들뺧ꆣ쯉풺첦즫ꆣ훱랿짮슕ꆣ뺳폄헦酝쳱ꆣ뗀
蓙췢컯�ꆣ틢흒놾럇邂ꆣ몬뫁뿕迍쟩ꆣ냙꺅뫍ꆣ틠闸뇚ꆣ웤ꆣ뺩헗틼톦ثهꆣ
했틔짏풊탲ꆣ믊첫ퟓ闸ꆣ뿌폚쪯뛸쳮횮틔뷰ꆣ迄횮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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쪮뛾쓪쯄퓂ꆣퟳ폒쪮�쪹ퟠꆣ좥뚬톲탒화ꁉꆣ앟췢솢쪯놮ꆣ틔뱯쉽
�ꆣ뿉횮ꆣ웤놮솢춤ퟓ췢ꆣ룟뛾헉뛾돟ꆣ 

풪뫍쪮컥쓪쇹퓂ꆣ镲틔믊첫뫳뻓앤酣豭ꆣ쓂ퟚ믊뗛앣쇹豭쫌迄ꆣ�탒ퟳ짱닟�ꆣ
�컯폐닮ꆣퟔ랲죽죕튻탒ퟳ폒짱닟�ꆣ벰뎿�飇ꆣ뻅荍췻荍뗈ꆣ퍞뷇퍨화釲ꆣ
웤쓪웟퓂ꆣ탒낲蟸쯂ꆣ퍞폛챭闾ꆣ 

웤쓪냋퓂ꆣ탒쟚헾飇ꆣ蚖죋벲뿠ꆣ뻅퓂ꆣ탒퓥돘ꆣ듳辈颷ꆣ퍞뢂뛉ꆣ 

쪮튻퓂뛾쪮죕ꆣ貢탒졁쟥豭鳘鲫ꆣ퓗뎼쫨했셔탐ꆣ뙒쪷듳럲샮뵻ꆣ싊냙앣뎣쫌
듞풪싔뗈폖쫨홇ꆣ죽했늻迄ꆣ폖럼퇓펢ꆣ벰쒺랽췋ꆣ뛾쪮튻죕ꆣ짏틔쳬캴뇦즫ꆣ
평텽뗀뛸췹ꆣ벴죕�豭ꆣ 

쪮뛾퓂ꆣ탒폒�鏴뻏ꆣ쯬돇컷ꆣ 

酣뛾쓪쪮퓂ꆣ짏평텽뗀탒ڃꆣ횹짆틲런쯂ꆣ쪩즮냙졦ꆣ뽨쇮북냙돟ꆣ웤
쓪쪮튻퓂ꆣ첫뫳탒졁쟥豭쪯깙쯂ꆣ쏼뺰췵싊뷻�컥냙쫌ꆣ틮죕ꆣ짏탒졁쟥豭ꆣ
펭첫뫳ꆣ쯬즽ꆣ 

쯄쓪뛾퓂ꆣ짏돵슠헾ꆣ좺뎼햹죫횮荸ꆣ췋뎯ꆣ탒لمح軽ꆣ 

貚驶뛾쓪뛾퓂ꆣ貢탒陼뚼ꆣ饺탞陼뚼틑臭앦탐豭ꆣ짏ퟔ앒뙒틔臭ꆣ뎣폻陼탒ꆣ
퓗뎼뗈? 늻홇ꆣ짏틢틦裔ꆣ뎣헽즫홞퓗뎼풻ꆣ좥틢틑뚨ꆣ샮럪벪쫗퇔풻ꆣ뇝
쿂�黩쳬ퟓꆣ뢻폐쯄몣ꆣ쳬쿂튻볒ꆣ뫎췹늻뿉ꆣ뎼뗈틔黩늻뿉헟ꆣ틔룉룪캴짵?ꆣ
�뇉캴짵貎ꆣ론뿖죋탄蓓鍵ꆣ럼캩짔�쉽酝ꆣ쳬쿂탒짵ꆣ짏뺹늻슠ꆣ쓋쏼饺펋ꆣ
죋쟩듳鑟ꆣ냙裌쫂쿠쁞ꭉ쫨ꆣ틠늻쪡ꆣ闾엡뛈ퟔ앤풪죫뎯ꆣ틲葥貦ퟠꆣ蟸볒붨
솢뚼틘ꆣ쥷苤톲�ꆣ좻ퟔ완틑臭ꆣ듋쫂쯬뵞ꆣ뷱陼뚼豭ꆣꁉ覾폮ꆣ쾤틑믄
轕ꆣ뇝쿂뇘폻탐탒ꆣ틠뺏뺏탞�ꆣ짏풻ꆣ죧쟤퇔ꆣ벴늻좥틠뗃ꆣ뫎횹웚쯬셔
탐펋ꆣ웤쓪죽퓂ꆣ짏탒퓥豭ꆣ퍞뢂뛉ꆣ쇹퓂ꆣ탒쓽뇌돘퍞ꆣ 

첫뫍쯄쓪웟퓂ꆣ탒샦血闾닽뗮ꆣ퍞탂颷ꆣ 

뻅쓪냋퓂ꆣ탒ퟳ�لمح쫗뗮ꆣ틲탒샦血闾몬맢뗮ꆣ듳뫏颷ꆣ 

돉풪쓪죽퓂ꆣ탒لمح쫗돘ꆣ퍞菈죋�폪ꆣ틲�쒺뒺쾲폪풊풻ꆣ쾲闾ꆣ샗폪
쯬쇷ퟌꆣ쭝軅첓뙙ꆣ蓓쳬貍뺫쮼ꆣ鵵뷾뻅쿄릝ꆣ迍퓚죽뒺镲ꆣ뒹훬ꆣ
죫빇�ꆣ붼衳볈ퟣꆣ쫲폐�웚ꆣ냙뇙춬뾵颷ꆣ졦랽臐펺컵ꆣ 

듳훐쪮튻쓪헽퓂ꆣ�貢탒졁쟥豭ꆣ镲菉쪡맙�ꃮ햓ퟠꆣ쓋쿂푴풻ꆣ틔즽뷼
豭ꆣ�쉽轒쎲ꆣ캴퓸탞홝ꆣ슠헾횮쾾ꆣ믲흨튻탐ꆣ쥷돧뙙뺴횮탄ꆣ럇틔념�黩쫂ꆣ
쟤뗈풮붛鏾맅ꆣ쇐ꃮꭉ헂ꆣ짮뛃녍훒ꆣ틑퓊臭했ꆣ 

 춨쪮뛾쓪컥퓂ꆣ탒낲蟸쯂ꆣ�홶붛즮짲쿣룟ퟹꆣ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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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蒐狩 

커뗂풪쓪쇹퓂뛾쪮쯄죕ꆣ졦쓪뽨램닜豏럼�짏闸풻ꆣ뇝쿂لمح앥镸ꆣ쳬쿂醪ꆣ
펋늻탽ꆣ듳캻쯬돧ꆣ뇝쿂컰틔쳆뗃쳬쿂횮틗ꆣ늻횪쯥쪧쳬쿂횮늻튲ꆣ뇝쿂�
黩쳬ퟓꆣ뢻폐쳬쿂ꆣ蓓葴ퟳ쪷闸횮ꆣ퇔葴폒쪷闸횮ꆣ볈黩훱늯쯹뻐ꆣ뫎뿉쟩늻
짷ꆣ랲폐쥌ꆣ쯄镲ꆣ볈듺쳬샭컯ꆣ낲뗃럇镲췽蓓ꆣ 

컥쓪쪮뛾퓂뻅죕ꆣ홇흨듳럲챋쫀ꆣ迄탒鯜횮졁돘킣ꭃꆣ짏홞뎯뎼풻ꆣ뷱죕
颷뫵ꆣ쫀풻ꆣ뇝쿂�ꭃꆣ놡轕졦饃ꆣ늻鵍쪮톮ꆣ캴黩듳颷ꆣ룟ퟦ즫힃ꆣ볈뛸킦
풻ꆣ뿱酂끬튮ꆣ쫀풻ꆣ黩뎼쮽펋葴뿱ꆣ黩뇝쿂蟸펋葴훒틓ꆣ 

냋쓪쪮퓂뛾쪮죕ꆣ킣ꭃ폚훜쫏�ꆣ쟘췵컄豗쇁ꆣ틔뿜腹鵵욽ꆣ쎿뚬ꆣ쯬짏
쫨홇풻ꆣ뇝쿂쪳쮼헾ꆣ轕貋酮죋ꆣ폃�쾶횮ꆣퟱ뚬횮뙙ꆣꭀ�횮쯹��ꆣ
폝铧횮쯹짦驶ꆣ빗캩튻쏦ꆣ쟝횹죽ꆣ뽶轖돉횮ꭃ쪿ꆣ퍞짏쇖횮쫖늫ꆣ쮹만�
횮뎣튎ꆣ뛸믊췵횮觑퍞ꆣ훁퍈웈쏍ꭆꆣ뎼론믳횮ꆣ뫎헟ꆣ뷮솦몷ꆣ퇀�붡ꆣ
蓅튻끬ꆣ캴뇘듬웤탗췾ꆣ쁵鍝ꆣ늻쓜꺔웤醍髢ꆣ좻�ꆣ쫂짺酝췢ꆣ죧
믲놼뷼쇖쭱ꆣ캴쳮뿓띙ꆣ賙�횮돋ꆣ랸맙횮쟥襭ꆣ킡뎼쟓얳ꆣ쮽金郼ꆣ
뇝쿂틔훁쉽횮ퟋꆣ뒹貢臭횮뷌ꆣ붵쟩뱻쿂ꆣ? 룴횱퇔ꆣ룒뺉쳬퓬ꆣ쎰떤醩ꆣ짏
뱻횮ꆣ 

웤쓪쪮뛾퓂ꆣ룟ퟦ홞쫌뎼풻ꆣ쥌틔릩ퟚ轒ꆣ꺔릪웤쫂ꆣ틔짪킢쿭횮한ꆣ쫇
ꃙ좪횮튰ꆣ 

�퍞컥쓪헽퓂쪮죽죕ꆣ듳폚삥쏷돘ꆣ�틄뻽ڃ迄ꆣ짏홞룟닽췵컄첩풻ꆣ듳
헉럲퓚쫀ꆣ颷쫂폐죽ꆣ쳬쿂첫욽ꆣ볒뵯죋ퟣꆣ튻颷튲ꆣ닝鱜ꭆ럊ꆣ틔뙙ꆣ릭
늻첓끬ꆣ볽늻췽훐ꆣ뛾颷튲ꆣ쇹뫏듳춬ꆣ졦랽ڃ酣ꆣ辈颷룟퇧ꆣ짏쿂驧잢ꆣ죽颷
튲ꆣ뷱죕췵뿉迄쟝ꆣ쏷꺔驧퇧뛺ꆣ 

웤쓪쪮퓂뛾쪮죕ꆣ짏貢훰췃폚菈풷ꆣퟳ�裌쪧쮼솦홇풻ꆣ쳬쫚뇝쿂ꆣ黩졁틄뢸
쒸ꆣ뫎뗃ퟔ�ꆣ莯쪹졦튻폐�ꆣ貢죴횮뫎ꆣ짏뛸꺐횮ꆣ폖貢훰췃ꆣ쮼솦쓋
쎓躧뷭ꆣ맲뛸만했ꆣ짏黩횹퇉ꆣ 

쪮튻쓪쪮퓂ꆣ짤쏍ꭆ싥풷ꆣ좺춻돶쇖훐ꆣ짏틽릭쯄끬ꆣ쯄ꆣ폐탛춻벰
ꆣ쏱늿짐闸쳆莀ꆣ춶늫횮ꆣ짏냎蒦铠ꆣ킦풻ꆣ쳬닟쪷ꆣ늻튊짏貢鏴
�튮ꆣ뫎釖횮짵ꆣ貦풻ꆣ鵨ퟦ틔짏뗃횮ꆣ늻틔짏샭횮ꆣ뇝쿂틔커뚨쯄랽ꆣ�
迍돑탛탄튻ꭆꆣ짏뱻횮ꆣ틲黩셔ꭃꆣ쳘�캺짏뇭홇풻ꆣ뎼슄鵨킢커뗛뫃룱쏍
ꭆꆣ쮾쿠죧홇풻ꆣ솦띑黵ꭀꆣ뷝퇔酣볉ꆣ죋한폐횮ꆣꭆ틠틋좻ꆣퟤ좻폶틝닄횮
ꭆꆣ늻듦횮뗘ꆣ黵ꭀ럪쏉횮벿늻뗃폃ꆣ뛸뿝쒾탠훪ꆣ녍黩틓ꆣ졦좫뛸齯
뮼ꆣ좻놾럇쳬ퟓ쯹틋뷼튲ꆣ뎼럼슄�뷼돶ꆣ퍈룱쏍ꭆꆣ뎿�특�ꆣ틔黩졦돋횮
ퟰꆣ탐믄튰ꆣ�짮쇖魀�닝ꆣ짵럇졦좫횮펋ꆣ뇝쿂룮쮽쟩횮諊ꆣ셔룱ꭆ횮颷ꆣ
葴쳬쿂탒짵ꆣ훁쪮튻퓂쪮컥죕ꆣ鷺풴횮쇪즽ꆣ짏풻ꆣ맅헟쿈틔릩ퟚ轒ꆣ뷱
쯹ꭀ승ꆣ틋쇮쯹쮾퓬뢬ꆣ틔돤쭝쿭ꆣ땺闸녏폝쫀쓏홇풻ꆣ뇝쿂틲슠퍛횮뎽ꆣ
쳬뗀틔骢랥ꆣ貢폻릪득냠헆ꆣ퍈뙒욤�ꆣ롆쏍ꭆ횮뿟톨ꆣ녍틝닄횮쇖쮒ꆣ틄탗
놩ꆣ틔크샨풪ꆣ쫕룯�폰ꆣ폃돤�웷ꆣ앥웬킣ꭀꆣ쪽ퟱ잰맅ꆣ좻هى컝횮ퟰꆣ뷰
�횮�ꆣ냋랽횮쯹퇶뗂ꆣ졦蟸횮쯹艓탄ꆣ쟥뗀뛸탐ꆣꩱ뷤ꆣ쮹쥷훘짷럀캢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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黩짧펋튲ꆣ쫇틔쟤횱홇잰ꆣ辈헑힃즫ꆣ뎼한캢쒩ꆣ룒췼쮹셸ꆣ쟒뗱뮡
탇꺅ꆣ쯹틑뛠ꆣ쟝�ꭀꆣ믊뛷틠ꆣ럼镲쾢ꭃ�ꆣ쟒ꆣ늻뻜왣쪁횮
했ꆣ붵뱻鷒횮쇷ꆣ첻춽늫ꆣ죎횮좺쿂ꆣ葴�릠냙췵ꆣ폀맢졦쫀ꆣ 

쪮쇹쓪쪮뛾퓂뛾쪮죽죕ꆣ즽ꆣ镲몮믞�ꆣ蟺뇸铠뵞ꆣ짏돋룟췻튊횮ꆣ폻
鋎웤셐ꆣ뿖첝�쇮ꆣ쓋��죫띙틔뇜횮ꆣ 

폀믕풪쓪ꆣ룟ퟚ돶ꭃꆣ퓚슷폪ꆣ틲蚖홇흨듳럲마쓇싉풻ꆣ폍틂죴뫎黩뗃늻슩ꆣ貦
풻ꆣ쓜틔췟黩횮ꆣ뇘늻슩틓ꆣ짏邂ꆣ틲듋늻迍ꭃꆣ 

쮷풪쓪쪮퓂컥죕ꆣ鲆뽨ꆣ쇹죕ꆣ훁즽ꆣ룟ퟚ퍈뙒뮡쪸ꆣꭀ쯄승ꆣ벰لمح
췃钵쪮ꆣ췭듎뙒ꁉꆣ췻튊듳맙엫퇲ꆣ폻릩냙맙횮짅ꆣ틲蚖쫌훐푓蟺躟풻ꆣ
쒿鏴뇋퇲ꆣ퓚룱쿂ꆣ튊웤齯ퟯ뻍슾ꆣ럇齯郅횮쟩ꆣ뷱폻틔쯀ꭆ틗횮ꆣ뿉뫵ꆣ
蟺躟풻ꆣ컴تحج탻췵튊죋폻貢얣틔ꆣ틲풻컒퍞듋얣ꆣ쯆齯ퟯ뛸뻍쯀뗘ꆣ쓋
늻ꆣ뇝쿂좡틑쯀횮승ꆣ듺폻葬횮퇲ꆣ葴裲쮴횮폃탄튲ꆣ쯬웤퇲늻骢ꆣ뻅죕ꆣ
폖폚즽쓏늼蟺ꆣ듳뢮맻틣췵졦앤ꆣ틔�쿈듙蟺ꆣ벯놊폻铘횮ꆣ짏홞쫌뎼풻ꆣ�
쇮폐랸ꆣퟯ퓚늻짢ꆣ떫뿖췢죋홞컒쉄뫃ꭃꆣ�鞉죋쏼ꆣ폖틔웤퓸迄헷�폐릦ꆣ
쳘쇮럅쏢ꆣ짏쫇텵뚬풊ꆣ 

뾂헂뛾쓪뻅퓂ꆣ�ퟔ뻅돉豭�뺩ꆣ죔컷킣솕ꆣퟔ�컷놱ꆣ�솺ꆣ驶웕鶙
훁펺ꆣ黩菉蟺ꆣ뗮훐쫌뙒쪷뛅틗몆ꆣ�퇔훒녏蟺ꆣ즽뢷釒캣ꆣ��허닟ꆣ늻뗃�
춣ꆣ랲컥죕뛸뫏ꆣ�ퟠ貢�蒢풪틢ꆣهى뫓짏뗈첎铠蟺ꆣ풪틢뺹뗖ퟯꆣهى뫓짏蟺죕ꆣ
�죝تحج헻ꆣ푴쳘풭횮ꆣ 

쿈쳬풪쓪쪮퓂웟죕ꆣ탒탂�ꆣꭃ즽횮쿂ꆣ훁쪮튻퓂죽죕ꆣ쫌훐캺횪맅짏풊홇
풻ꆣ뎣슄쿄첫뾵ꆣ컥ퟓ펖쟝믄ꆣ컒臭뚬ꆣ죽쪢뙙辈ꆣ镲流鏴ꆣ홶쫂커
릦鍐ꆣ놼ퟟ캴벰좥ꆣ쉑�쾾쿨ꆣ럇태迄캼쮮ꆣ죰뗔쿫艽ꆣ듋폻한뽶ꆣ욝�
늻뿉뎣ꆣퟓ폰ꭃꆣ�늮홇鵏쳄ꆣ뗃쪧تحج돾ꆣ죊뛷쓮폭鲫ꆣ펺컵햏퓚ꆣ춤
뚾럇뛠苻ꆣ탁볗쇮黩쪷ꆣ폝쯬뿗헃ꆣ쫖훆풻ꆣ쟤쯹�ꭃ캼鹉쪮ꆣ죽迍퇐뺫ꆣ
솼퓶驕쏀ꆣ폨쿲鳘鲫ꆣ퍞쪡쯗ꆣ镲틲쾾뺰ꆣ퇚캼뛸ꆣ튻쏦횮셟ꆣ햹죽횮
뙙ꆣ齯쟩킣ꭃꆣ얼쒽잰쟝ꆣ쟤폐튎ꆣ�폨늻듾ꆣ뫏�컯쪮컥뛎ꆣ틔짪蓱ꪄꆣ 

풪죽쓪쪮퓂뛾쪮쯄죕ꆣ듳쥌좪鲫ꆣ훆풻ꆣ뷱쯄랽齯쫂ꆣ냙띙폐돉ꆣ틲쏏뚬
횮퓂ꆣ앒폒�횮뗘ꆣ뷤욝컥킣ꆣ苤죽ꆣ럇홞ꭀ뛠ꆣ쫼틔돽몦ꆣퟲ죕蟺틑뫏ꆣ
듳붗캴앥ꆣ뛸특쮷ꆣ쳬붵캢톩ꆣ뫼쟒뙒ꆣ캴쏢웮몮ꆣ驪틂늻돤ꆣ貎뾰菶슶ꆣ
黩뢸쒸ꆣ폽뇋샨풪ꆣ훐쿼릢좻ꆣ쏷끬퓶쳨ꆣ웤蟺뇸腋럅즢ꆣ룷�늼뛾뛋ꆣ빤튻
췍ꆣ 

웟쓪쪮퓂ꆣ폒텡듞쿲짏쫨풻ꆣ뎼슄잧뷰횮ퟓꆣퟸ늻뒹쳃ꆣ냙뷰횮ퟓꆣ솢늻틐뫢ꆣ
魲뻓듳貚횮캻튲퓕ꆣ뇝쿂틋놣졦觛횮ꆣ뢱죽뙙횮췻ꆣ낲뿉�돶죫ꆣ훘념�뫵ꆣ
쳬ퟓ죽쳯ꆣ잰맅폐펖ꆣ�캩黩재뚹�뿍轎헟퓕ꆣ틠貢틔뇸홶커ꆣ핝늻폝튲ꆣ
풊쏀탻췵횮쳯ꆣ춽뙒늻ꆣ폐슄齯슕ꆣ홞ꭃ镲ꆣ죋뷔쎶ꆣ폐짆슄뛸齯횜햝튲ꆣ
폖풻ꆣ쾤싊ퟳ폒ꆣ틔퇠쳬ퟓꆣ黩쾤쟝ꆣ웤ퟳ폒횮틋ꆣ틔낲듽췵짤튲ꆣ葴횪듳
붗貢쿂ꆣ틠폐뙙퇉ꆣ苈슄캼鹉ꆣ폐꺐쫇ꆣ쇹ꆣ졦�ꆣ큮쭃ꆣ
쏉뭜ꆣ풽? ꆣ쏒쭱ꆣ뱴襭ퟸ믨ꆣ냗죕貢낵ꆣ쎫좺鑟죁ꆣ폰ퟥ쁟벊ꆣퟳ폒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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틄ꆣ腋짪폂룒ꆣ钀腹쿂ꆣ붻죐쮪ꆣ뛸붵ퟰ腹놰ꆣꂎ뷝웤ꆣ�늻듹퓕ꆣ럲
굨크뛸뻓ꆣ놩뿍�듽ꆣ쟥뗀뛸돶ꆣ탐죋짐ꆣ죧폐見횮폝ꆣ쇷쪸횮힃ꆣꭆ롆葴
늫ꆣ롆葴뻰ꆣ뇝쿂뫎틔꺔횮퓕ꆣ퇔쮼횮ꆣ뎼짮黩뇝쿂釰郼튲ꆣ闸풻ꆣ늻캷죫
캷ꆣ폖풻ꆣ迄홇葴쉽ꆣ캩뇝쿂짮쮼�酝ꆣ틔핝衄ꆣ葴쳬쿂쫫늻탒짵ꆣ 

�풪쪮튻쓪쪮뛾퓂아죕ꆣ폚풷훐ꆣ횹웤뛠骢ꆣ탐죽횮뙙ꆣ�쪿齯늻횪룐ꆣ꺅
쫂ꆣ탒짱닟�ퟳ軻ꆣ蓚�쪿뛸�ꆣ 

풪뫍죽쓪웟퓂ꆣ짏홞퓗뎼풻ꆣퟲ틲쟯볚ꆣ탐훁풷陼ꆣ땯틔流좮ퟔꆣ놾럇
ꭃꆣ폚镲퍘탐죋뻛퍞ꆣ틠齯苻볚횮틢ꆣ뛸홇맙퓚췢ꆣ헂쫨龩ꆣ늻뷢뫎黩ꆣ쟤
뗈횪럱ꆣ샮벪뢦貦풻ꆣ뇝쿂�쓮샨풪ꆣ퍈蚖뫌쫲ꆣ달텙횮벲뿠ꆣ횪볚띷횮완ꆣ
듋葴쉽훷酮쟚ꆣ쳬쿂탒짵ꆣ떫틔뮡쪸잰ꆣ流좮퓚ꆣ쳯튰뽶퍞ꆣ튊�迄횮쪢ꆣ
틔黩졦돋킣ꭃꆣ苷핦뇘뛠ꆣ홇햊횮뎼ꆣ셸꺔쫘슚ꆣ볈폐슄튊ꆣ샭뫏짏홇ꆣ린쒬葴
金賆쯘횮配ꆣꭉ퇔폖釖퍼횮떜ꆣ맻魑틔홇ꆣ貍홞쫘맙ꆣ헽꺔볎짐ꆣ럇ퟣ훂풑ꆣ
럲쥌횮훆ꆣ맅뷱늻轕ꆣ뇘퓚죽폐릝ꆣ齯횮캣ꆣ뷤횮힃ꆣ볈늻컯ꆣ
폖늻钵탐ꆣ葴뙙붛쯹룟ꆣ만럇폐몦ꆣ좻훰췃뫴流ꆣ횸횮颷ꆣ췼캣싄ꆣ틗틔쓧
죋ꆣ맊샏쫏용틔끬뿱ꆣ컴�틔黩훁핝ꆣ뇝쿂쎿앣뎼뗈ꆣ펑햓맅컴ꆣힷꦠ裲쮴ꆣ만
꺔鞉뎣쯗횮쒩蓕ꆣ풁쉽ퟦ횮룱퇔ꆣ틔컯黩탄ꆣ뿋벺黩酝ꆣ葴镎욽뿉훂ꆣ쉽
齯붮ꆣ좺뎼꺐흨ꆣ늻뷻ퟔ쾢ꆣ짏풻ꆣ쟤퇔쫇튲ꆣ틠짮컲틓ꆣ 

컥쓪쪮튻퓂ꆣ짏돶�ꆣ샴늿색훐쇸릫빢ꆣ폻틲쫂홓홇ꆣ쓋ꭉ튻욪풻ꆣ쳬
늼몮쫮ꆣ늻쮽죋ꆣ욷볈튻ꆣ돧룟틔뻹ꆣ캩죋횔뫃ꆣ郛쓜놣웤짭ꆣ쟥鱑齯ꆣ
�맢틔탂ꆣ몮쫮鵍쳬뗘횮ꆣ鯑벡쑷췢ꆣ뫃郛틧뛺쒿횮잰ꆣ핔탄횾菈ꆣ뛋鶍
黩ꆣ놼짤ꩱ钡ꆣ髢탐齯ꆣ쾶늻퓚듳ꆣ쉽횮ퟋꆣ쟥쏷뵞쯗ꆣ탄헽齯킰ꆣ횾룟
맑폻ꆣ홞쳬룟틓ꆣ럕쏉믞횮ꆣ홞뗘뫱틓ꆣ饍쇷鶢횮ꆣ쉽쟩뎬풽ꆣ졦랽�횮ꆣ쪳
쯹틔�짭튲ꆣ�葴짺뮼ꆣ틂럾쯹틔뇭뗂튲ꆣ돞葴짺싽ꆣ캩�앣돞ꆣ탄葴횮ꆣ髢
앣탄쇷ꆣ벲葴쯅횮ꆣ쉽탄늻믳ꆣ쫫쓜틆횮ꆣ�颷ꆣ쇷쟩쪎횾ꆣ蓚탎ꆣ�
�苻髢ꆣ쳬쿂횮훘ꆣ迄쟝黩釲ꆣ늻웤췢ꆣ잰탞쯹볉ꆣ쉽탄럇횮ꆣ쫫룒�횮ꆣ돋
髢뛸짺ꆣ쫈酪틔쏈ꆣ髢폐뮼ꆣ髢쓽葴돉ꆣ쟉뇘蛊�ꆣ훇뇘핔쟩ꆣ좥뇋龩酝ꆣ퓚
듋한쏷ꆣ횮짏헟ꆣ샭폚캴좻ꆣ뮼뻓酝ꆣ럀첎쫂쿈ꆣ탄颷탐ꆣ뫍뗀좫ꆣ좻
쓜뗂쪩졦컯ꆣ틔쿭荼쓪ꆣ쉽죋퓚짏ꆣ룷폐�첎ꆣ쫼헾폐맙ꆣ좺쮇폐쫰ꆣ뎼쮾첫
ꆣ룒룦화뙒ꆣ뗛짮볎뱻횮ꆣ 

酣쯄쓪죽퓂짢컄ꆣ流좮횮쇷ꆣ놾苤쥌ꆣ캯쯹쮾솿쇴뛠짙ꆣ웤샕훝뢮ꆣ룼늻
뗃�臭ꆣ 

闾닽풪쓪쪮퓂ꆣ�탒ڃ킣ꭃꆣ 

뛾쓪쪮퓂ꆣ킣ꭃ폚첫냗풭ꆣ홇흨듳럲룟짙틝ꆣ菈햓ퟠ풻ꆣ뇝쿂킣ꭃ첫ꆣ돶
돇짔�ꆣ졦饃轕돚ꆣ뎿좥쒺驷魲랽폃뇸躟ꆣ폈틋춣횹ꆣ짏룄죝蓚횮ꆣ짙틝췋ꆣ짏
홞퓗뎼풻ꆣ홇맙짵튪ꆣ镲슄웤퇔ꆣ쫼軗鱰�튲ꆣ 

  祥瑞上 

荸훆쇮ꆣ화쿩죰죴لمحهمم횮ꆣ틀衄闸듳죰헟ꆣ벴뇭ퟠꆣ웤뇭캩퇔죰컯즫쒿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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벰돶첎ꆣ늻뗃릶첓ꆣ룦轒쿂ꆣ냙맙뇭�ꆣ웤화죰腋짪쯹쮾ꆣ풪죕틔슄ꆣ
웤ꭆ횮ꆣ폐짺ꭀ헟ꆣ럅횮즽튰ꆣ쯍첫뎣ꆣ죴늻뿉ꭀꆣ벰쒾�샭횮ꆣ폐짺
벴뻟衄闸짏�ꆣ푰黩죰醪헟ꆣ춽뛾쓪ꆣ죴黄쿩횮ꆣ쪷맙늻貍貦헟ꆣ맙죽뗈ꆣ 

커뗂풪쓪쪮뛾퓂ꆣ탂�پ丹마쮮쟥ꆣ쫀苷ꆣ듋쮮쟥ꆣ쳬쿂욽ꆣ믊횮돵ꆣ閺쟥
迍鷡ꆣ훁쫇迍쟥ꆣ 

웟쓪웟퓂쪮죽죕ꆣ낲맅돇튊쟾쮮짺چꆣ즫뱴냗뛸캶룊ꆣꃮ죧랽펡ꆣ 

냋쓪쯄퓂쪮죽죕ꆣ돠좸뎲뗮ꆣ 

뻅쓪쯄죕뛾쪮컥죕ꆣ룊슶붵훐졁뗮횮충飤ꆣ쓽죧뇹톩ꆣ틔쪾좺뎼ꆣ 

�퍞뛾쓪뻅퓂죽죕푴ꆣ쎿튊화랽뇭ퟠ럻죰ꆣ配釖퓶짮ꆣ쟒낲캣퓚죋쫂ꆣ벪탗
쁍헾큧ꆣ죴镲훷쯁얰ꆣ볎�캴쓜돉웤쏀ꆣ죧훎뗀택쏷ꆣ쫼늻쓜훂웤邺ꆣ틔듋
뛸퇔ꆣ캴黩뿉쫑ꆣ뷱틔ꆣلمحهمم듳죰횮ꆣ틀앦뇭ퟠꆣퟔ췢화죰ꆣ틋짪쯹쮾ꆣ
웤듳죰醪ퟠ헟ꆣ캩죰컯즫쒿ꆣ벰돶튊첎쯹ꆣ룼늻뗃릶첓푾ꆣ 

웤쓪뻅퓂ꆣ짏풻ꆣ뇈튊좺뎼賒짏뇭�쿩죰ꆣ럲볒뵯죋ퟣ뛸齯죰ꆣ늻몦黩裲쮴ꆣ냙
탕돮풹뛸뛠죰ꆣ늻몦黩뱱ꆣ캺횮쫀ꆣ샴럙�샭쒾ꆣ훳냗뛸쪳횮ꆣ�ퟣ黩훁
훎뫵ꆣ蝌폐냗說鍫뎲貋뗮짏ꆣ뫏驧죧퇼맄ꆣ슕쿠醪뫍ꆣퟳ폒띑�ꆣ짏풻ꆣ컒蝌
킦쯥뗛뫃쿩죰ꆣ죰퓚뗃�ꆣ듋뫎ퟣ�ꆣ쏼骧웤뎲ꆣ뽶즢튰췢ꆣ 

쪮튻쓪쇹퓂쇹죕ꆣ돼훝퇔ꆣ튰큑돉쁏ꆣ뇩즽뢷ꆣ훁쪮죽쓪ꆣ튰큑폖쪳졾돉쁏ꆣ
듳죧ꆣ웤즫빇ꆣ랲쫕쇹잧컥냙웟쪮쪯ꆣ훁쪮쯄쓪쇹퓂ꆣ폖쫕냋잧죽냙쪯ꆣ 

쪮쯄쓪뛾퓂쪮쯄죕ꆣ훝듌쪷랿죊풣ퟠꆣ쯹맜뷧菈뛾냙텙ꆣ헽퓂풪죕ꆣهى뫓�
쟥ꆣ쯄죕쓋횹ꆣ 

쪮웟쓪죽퓂뛾죕ꆣ믊첫ퟓ돵솢ꆣ폐탛벯陼豭뗂뗮잰ꆣ짏蚖쯬솼ꆣ쫇뫎쿩
튲ꆣ쯬솼貦풻ꆣ컴쟘컄릫镲ꆣ폐춯ퟓ뮯黩ꆣ듆헟艽ꆣ탛헟폚쓏ꆣ춯
ퟓ퇔풻ꆣ뗃탛헟췵ꆣ뗃듆헟냔ꆣ컄릫쯬틔黩貚ꆣ鵨맢커뗃탛ꆣ쯬웰쓏ꆣ뛸
폐쯄몣ꆣ뇝쿂앦럢쟘췵ꆣ맊탛튊폚쟘뗘ꆣ듋쯹틔헃뇭쏷뗂튲ꆣ짏듳邂풻ꆣ솢짭
횮뗀ꆣ늻뿉齯豗ꆣ 

쪮웟쓪뻅퓂ꆣ믊첫ퟓ貋쫒훐ꆣ깡ퟏ횥뛾쪮쯄읯ꆣ腋黩لمح횮탎ꆣ 

쪮냋쓪쪮퓂냋죕ꆣ즽쓏ꭉ쒾�샭ꆣ붻쇡궇ꆣ폐춬셟쒿ꆣ튻헉횮腋횦헟뛾쪮
쯹ꆣ쮾춽豏? 볉풻ꆣퟔ迄볎쿩�ꆣ뇝쿂췆뛸컰뻓ꆣ쯬쇮쪷뎼륐ꆣ齯틔쪾ꆣ
틲쿠싊냝�ꆣ짏풻ꆣ퍞맅횮뗛췵ꆣ뛃퇽黄葴釖뛸탞뗂헟ꆣ뢣ퟔ훁ꆣ튊쿩죰葴틝
뛸탐邺헟ꆣ떜뇘헩ꆣ뷱죰醪횮臭ꆣ꺔蓚탄蓚솦ꆣ틔듰쳬뗘뛺ꆣ뫎龩훂�ꆣ 

뛾쪮쓪쪮튻퓂ꆣ럚훝짏퇔ꆣ쟠لمح냗لمح튊ꆣ냗لمح췂컯ꆣ돵퓚뿕훐ꆣ폐맢죧믰ꆣ훁뗘
쿝죫뗘뛾돟ꆣ뻲횮ꆣ葴풪뷰튲ꆣ 

뛾쪮튻쓪헽퓂ꆣ폱졁豭샮飤�샭ꆣ룴鶾뫏횦ꆣ 



쳆믡튪 

 244

酣쯄쓪냋퓂뛾쪮컥죕ꆣ쮾蓬虔췢색풴탐쫘볒ꆣ쎫쳒飤짺샮쳒ꆣ첫ퟓ햲쫂샮貒뗈
짏뇭�ꆣ짏홞쫌뎼풻ꆣ랲�택쿩ꆣ쏀쫂ꆣ죴웤늻貍ꆣ좡킦죋ꆣ蝌튊쿈
뎯핦쯥龬뗛뫃슄쿩죰ꆣ蝌폐튰좸벯뗮짏ꆣ킣캾뎪ꆣ듋쫇ڀꆣ폐크쪿裳ꆣ
듥튰횮훐ꆣ듳폐듋컯ꆣ킣캾쓋크쪿ꆣ죔ퟠ黩ڀꆣ龬뗛늻뺿헦첓ꆣ벴틔黩죰ꆣ죔
쏻듋뗮黩荸ڀꆣ킦훁뷱캴ꆣ죋횮앥듫ꆣ낲뿉늻쮼ꆣ뷱샮貒뗈쯹퇔ꆣ뗃齯듋ꆣ
랲쿩죰횮ꆣ샭쏷냗ꆣ믲لمح퓚좪ꆣ놊죋춬튊ꆣ즫뗱빟ꆣ퍞헟럇튻ꆣ죧듋횮
�ꆣ쪼첖볎쿩ꆣퟔ첓貍쏷ꆣ늻ퟣ탅헟ꆣ�뗃췽쿫ꂿ싊ꆣ띑�잰ꆣ 

쮷죽쓪쪮뛾퓂쪮쇹죕ꆣ뵻훝튊ꆣ뛾쪮쇹죕ꆣ몬풪뗮잰횺튊ꆣ훁臭쓪헽퓂튻لمح
죕ꆣ룄풪뗂ꆣ 

짏풪죽쓪쪮튻퓂튻죕ꆣ훝짏퇔ꆣ췰쟱뽨믋벯ꆣ놊钵졦ꆣ잰쿨迄ꆣ탐쇐تحج
헻ꆣ즫葥黩좺ꆣ죽죕ꆣ쯬룄풪荸ꆣ 

觛뛾쓪헽퓂풪죕ꆣ듳톩ꆣ�쏷뛸쟧ꆣ짏홞쫌뎼풻ꆣ쯗풪죕폐톩ꆣ葴냙띙�ꆣ
캴횪듋핚맊貍ꆣ컄닽ퟳ�튦ریال貦풻ꆣ蓙횮�闸ꆣ톩쫇컥띙횮뺫ꆣ틔웤蕦뫍ꆣ
葴쓪띙듳랂ꆣ폖쯎킢커뗛듳쏷컥쓪ꆣ풪죕붵톩ꆣ틔黩볎죰ꆣ짏풻ꆣ뙒졦랽ꆣ탄
듦냙탕ꆣ죧뗃쓪뗇驱ꆣ듋벴黩죰ꆣꭀꆣ틠뫎폃퇉ꆣ 

풪쪮죽쓪뻅퓂쪮죽죕ꆣ슺훝ꭉ죰醪衄ꆣ짏홞퓗뎼풻ꆣ퓚슺훝ꆣ떫뺸틔릧슚ꆣ
늻펛듋쫂ꆣ뷱볈만했뺎ꆣ쟤蚾좡랪�앦쇅ꆣ蚖웤貍쫂ꆣ좻탞衄ꆣ짏폖홞퓗뎼
풻ꆣ췹컴쪷맙ꆣ캩펛黄꺐ꆣ貢쇮췵헟釖뛸탞뗂ꆣ맊뒺쟯늻闸쿩죰ꆣ캩펛폐쓪ꆣ쉽
죋횮틢쏷틓ꆣ쯬쳬쿂화훝ꆣ늻뗃룼ퟠ쿩죰ꆣ훁듳驶쪮쯄쓪컥퓂쪮쯄죕ꆣ鷉훝
�酣衄ꆣ훆풻ꆣ틔镲뫍쓪�黩볎쿩ꆣ틔��쯬훒黩솼죰ꆣ죧酣닝꺐쒾ꆣ
ퟔ뷱틑腋늻�ꆣ화뗀틠틋鳊듋ꆣ 

쪮뻅쓪쯄퓂튻죕ꆣ鍐훝ퟠꆣ랄짺떾뛾냙튻쪮ꆣ퓙쫬떾튻잧냋냙ꆣ웤솣앣뎣떾
齯꺐ꆣ 

쳬貚죽�죽퓂쇹죕ꆣ커췾뾤ퟠꆣ랬뫌뽨볎죰쳬貚즽ꆣ폐좪鲥돶ꆣ蹘쪯뮯黩죰
¥ꆣ�뷼�랦헟ꆣ좡틔뵯쪳ꆣ쯬룄랬뫌뽨黩쳬貚뽨ꆣ 

듳驶뛾쓪ꆣ蹘쓏릝뛈쪹탬뫆ퟠꆣ쪮튻퓂뛾쪮컥죕ꆣ꺔맜金벯뽨ꆣ퇣臭ꆣ웲뺎죫
쪷ꆣ迄횮ꆣ쿈쫇ꆣ컥蹘횮췢ꆣ쿨퇣늻떽ꆣ뫆틔黩黩뻽뗂ꆣ퇣헟ꆣ뎼驷뻽횮
쿳튲ꆣ 

컥쓪뻅퓂ꆣ첫풭ퟠ컄쮮뽨뚬큑돉? ꆣ 

냋쓪웟퓂ꆣ뷢뽨낲틘菉돘짺죩چꆣ釴늿쫌색에뛈횧鳪ꆣ했쭝쟥轒ꆣ뺎횮쪷菔ꆣ
迄횮ꆣ훁쪮튻쓪쪮튻퓂ꆣ�첖貚醪酣돘ꆣ 

앤풪풪쓪냋퓂ꆣ�훝헦풴뽨듳뿕쯂ꆣ샮飤횲臭쪮쯄쓪ꆣ튻헉냋돟ꆣ뷱뒺횦뫶짏
슖ꆣ룟쇹돟ꆣ훜�쯆쥷ꆣ뻅쪮돟ꆣ쿈쳬퍞풪풪믊뗛첫뫳쇪뮱飤쿂ꆣ폐좪鲥돶ꆣ
짏폐髢컥즫ꆣلمحهى퓙튊좪훐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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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풪냋쓪헽퓂ꆣ뛵훝퍞달쪹뫎쪿軖ꭉ냗승ꆣ짏풻ꆣ돵벴캻ꆣ벴횹쿩죰ꆣ쪿軖훂
냗승ꆣ웤홞컒뫎ꆣ�횮ꆣ뇋꺔配釖ꆣ쇴횮ꆣ�뷼迍ꭉꆣ뺹늻튕ꆣ쯬럅폚풷훐퇉ꆣ 

쪮쓪헽퓂ꆣ컷뒨ퟠꆣ꺔맜룊슶붵ꆣ쯉냘飤훱쭱뗈뛾잧쯄냙쯄쪮뛾첎ꆣ 

웤쓪ꆣ金훝ퟠꭀ냗좸뛾ꆣ 

쪮튻쓪뛾퓂ꆣ춬훝�컥즫퇣ꆣ냋퓂ꆣ슺훝�냗پꆣ 

쪮튻퓂ꆣ첶훝�돠ꆣ 

쪮뛾쓪웟퓂ꆣ陼뚼쇴쫘ퟠꆣ풷菈짺횥닝튻훪ꆣ쫇퓂ꆣ뫓�냗累뛾ꆣ 

쪮냋쓪냋퓂ꆣ鳦훝퇔냗لمح튊ꆣ 

唐會要卷二十九 

  祥瑞下 

永貞元年八月。荊南進毛龜二。詔曰。朕以所寶為賢。至如嘉禾神芝。奇禽異獸。
蓋虛美也。所以光武形於詔令。春秋不書祥瑞。但准令式。申報有司。不得輒有
聞獻。珍禽奇獸。亦宜停進。 

元和二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草木祥瑞。及珍禽異獸等。准永貞元年八月敕。
自今以後。宜並停進者。伏以貢獻祥瑞。皆緣臘饗告廟。及元會奏聞。若例停奏
進。即恐闕于盛禮。准儀制令。其大瑞即隨表奏聞。中瑞下瑞。申報有司。元日
聞奏。自今以後。望准令式。從之。 

七年十一月。梓州上言。龍州界嘉禾生。有麟食之。每來。一鹿引之。群鹿隨焉。
光華不可正視。使畫工就圖之。並嘉禾一函以獻。 

九年八月。夏州奏。修城掘得釜大小二百五十四。如新器物。伏以錡釜之用。火
化是因。今大軍始集。此物自出。望宣付史館。從之。 

十年四月。滑州上言。青龍見於新開河。其年五月。臨碧院使奏。壽昌殿南獲白
鹿麑。進之。 

十三年八月。鹽鐵使奏。郾城上蔡等三縣。生菽?草。引蔓結實。味甘。人賴為
食。 

長慶元年正月二日。有事於南郊。出東省門。日抱珥。五色。宰臣供奉官。並於
駕前稱賀。其年六月。鄆州奏。濮州雷澤縣界。有烏巢。因風墜二雛。鵲引而哺
之。 

其年七月。壽昌殿內槽柱上。產玉芝一莖。長六尺。九月。靈州奏黃河清。從硤
口至定遠界。二百五十裏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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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已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
赤。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 

三年二月詔。近日諸道。多奏祥瑞。自今以後。除合准式申奏外。餘一切不得妄
有進獻。其年七月。幽州奏。棠李樹兩根並生。相去七寸。連理。其樹去地二尺。
合為一榦。向上一體。外分佈枝葉。高一丈三尺。有實二百二十一顆。 

四年五月。淄青奏。登州蓬萊山谷間。約四十裏。野蠶成繭。其絲可織。 

太和元年十一月。河中奏。當管虞鄉縣。有白虎入靈峰觀。瑞應圖雲。白虎。義
獸也。一名騶虞。王者德至鳥獸。澤洞幽冥則見。今並圖奏進。 

其年。福建進瑞粟一千莖。中書門下奏。伏以陛下勤求治本。澄清化源。不以靈
芝白鴈為瑞應。方將時安人和為嘉祥。宸翰昭宣。睿情斯屬。伏請自今以後祥瑞。
俱申有司。更不令進獻。依奏。 

四年八月。太原節度使柳公綽奏。雲蔚代三州山谷間。石化為¥。人取食之。 

六年七月。廣州奏。慶雲見。 

開成二年十月。陳許蔡界內。野蠶自生桑上。三遍成繭。連綿九十裏。百姓收拾。
並得抽絲。得絲綿並織成紬絹。 

三年五月敕。朕以慈惠恭儉為休徵。以人和年豐為上瑞。至於嘉穎連理之祥。飛
禽走獸之異。出於郡國。來獻闕庭。虛美推功。非予所尚。歲晏奏陳於清廟。元
正列薦於上朝。探討古今。亦無明據。恭惟靈聖。豈俟薦聞。諸道應有三等祥瑞。
不得更有聞奏。亦不要申牒所司。其臘饗太廟。及薦獻太清宮。並元日受朝奏祥
瑞儀注。並停。 

大中二年七月十六日。福建觀察使殷儼進瑞粟十一莖。莖有五六穗。中書門下奏
請。今後諸道所有瑞物。俱報有司。不在進獻。從之。 

六年九月二日。淮南節度使杜悰奏。海陵高郵兩縣百姓。於官河中。灑出得異米
煮食。呼為聖米。 

十一年十二月。舒州吳塘堰。有眾禽成巢。闊七尺。高一丈。而水禽山鳥。鷹隼
鸞雀之類。無不馴狎於其中。 

乾符三年三月。奉天鎮上言。金龍晝見。自河昇天。 

文德元年九月。雲韶殿前。穿井得甘泉。 

天祐元年九月二十日。汴州進白兔一。 

二年八月。河南府奏。穀水村地內。嘉禾合穗。 



唐会要 

 247

  追賞 

貞觀十七年十一月。詔曰。天下宜賜酺三日。自漢魏以來。或賜牛酒。牛之為用。
耕稼所資。多有宰殺。深乖惻隱。其男子年七十以上。量給酒米¥。 

先天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敕。賜酺合宴。止欲與人同歡。廣為聚斂。固非取樂之意。
今後宴會所作山車旱船。結綵樓閣寶車等。俱是無用之物。並宜禁斷。 

開元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敕。百官不須入朝。聽尋勝遊宴。衛尉供帳。太常奏集。
光祿造食。自宰臣及供奉官。嗣王。郡王。諸司長官。少卿。少監。少尹。左右
丞。侍郎。郎官。禦史。朝集使。皆會焉。因下制曰。自春末以來。每至假日。
百司及朝集使。任追遊賞。至十九年二月八日。敕至春末以來。每至假日。宜準
去年正月二十九日敕。賜錢造食。任逐遊賞。至二十年二月十九日。許百僚於城
東官亭尋勝。因置檢校尋勝使。以厚其事。至二十五年正月七日赦文。朝廷無事。
天下大和。百司每旬節休假。並不須親職事。任追勝為樂。至天寶十載正月十七
日敕。自今以後。非惟旬及節假。百官等曹務無事之後。任追遊宴樂。至十四年
三月一日。許常參官分日入朝。尋勝宴樂。二十二年六月敕。自今以後。宜聽五
日一辰。盡其歡宴。餘兩日但休假而已。任用當處公廨。不得別更科率。兼有宰
殺採捕等。天寶八載正月敕。今朝廷無事。思與百辟同茲宴賞。其中書門下。及
百官等。共賜絹二萬匹。其外官取當處官物。量郡大小。及官人多少。節級分賜。
至春末以來。每旬日休假。任各追勝為樂。 

貞元元年五月。詔曰。今兵革漸息。夏麥又登。朝官有假日遊宴者。令京兆府不
須聞奏。 

四年九月二日敕。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前件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
擇地追賞為樂。每節。宰相以下及常參官。共賜錢五百貫。翰林學士。共賜一百
貫。左右神威神策龍武等三軍。共賜一百貫。金吾英武威遠及諸衛將軍。共賜二
百貫。各省諸道奏事官。共賜一百貫。委度支每節前五日。准此數支付。仍從本
年九月九日起給。永為定制。 

十四年正月敕。比來朝官。或有諸處過從。金吾衛奏。自今以後。更不須聞奏。 

元和二年十二月。宰臣奉宣。如聞百官士庶等。親友追遊。公私宴會。乃晝日出
城餞送。每慮奏報。人意未舒。自今以後。各暢所懷。務從歡泰。 

天祐二年三月敕。命宰臣文武百寮。自今月二日後。至十六日。令取便選勝追遊。 

  節日 

顯慶二年四月十九日。詔曰。比至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諸節日。並有歡慶事。諸
王妃公主。及諸親等營造衣物。雕鏤雞子以進。貞觀中。已有約束。自今以後。
並宜停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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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朔元年五月五日。上謂侍臣曰。五月五日。元為何事。許敬宗對曰。續齊諧記
雲。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
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士人。自稱楚三閭大夫。謂區回曰。常所遺。
多為蛟龍所竊。今若允惠。可以練樹葉塞筒。並五采絲縛之。則不敢食矣。今俗
人五月五日作粽。並帶五采絲及楝葉。皆汨羅遺風。上曰。我見一記有雲。五色
絲可以續命。刀子可以辟兵。此言未知真虛。然亦俗行其事。今之所賜。住者使
續命。行者使辟兵也。 

神龍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制。自今應是諸節日及生日。並不得輒有進奉。又所在五
月五日。非大功以上親。不得輒相贈遺。 

景雲二年十一月敕。太子及諸王公主。諸節賀遺。並宜禁斷。惟降誕日及五月五
日。任其進奉。仍不得廣有營造。但進衣裳而已。諸親及百官。一切不得進。 

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等。上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
著之甲令。布於天下。鹹令休假。群臣當以是日進萬壽酒。王公戚裏。進金鏡綬
帶。士庶以絲結承露囊。更相遺問。村社作壽酒宴樂。名賽白帝。報田神。制曰。
可。至天寶二年八月一日。刑部尚書兼京兆尹蕭炤。及百寮請改千秋節為天長節。
制曰。可。至寶應元年八月三日敕。八月五日。本是千秋節。改為天長節。其休
假三日宜停。前後各一日。 

二十五年六月敕。五月五日。細碎雜物。五色絲算。並宜禁斷。 

二十六年正月敕。比來流俗之間。每至寒食日。皆以雞鵝鴨子。更相餉遺。既順
時令。固不合禁。然諸色雕鏤。多造假花果及樓閣之類。並宜禁斷。 

天寶十載三月敕。禮標納火之禁。語有鑽燧之文。所以燮理寒燠。節宣氣候。自
今以後。寒食並禁火三日。乾元元年九月三日。上降誕日。宜為天平地成節。休
假三日。至寶應元年九月一日。其休假三日宜停。前後各一日。永泰元年。太常
博士獨孤及上表曰。臣聞天有春夏秋冬之氣。時也。時有分至啟閉之候。節也。
至若寒食上巳端午重陽。或以因人崇尚。亦播風俗。況歷運光啟。聖人降生。固
宜紀載誕之辰。與八節同號。故元宗生日。命曰天長節。肅宗生日。命曰天平地
成節。並以飲食宴樂。布慶萬方。使賜及同軌。風流後代。陛下纂祖宗之純懿。
與天地同德。禮樂必循。憲章鹹備。而誕聖日未有嘉名。伏願以十月十二日。為
天興節。王公士庶。上壽作樂。並如開元乾元故事。表奏不報。建中元年四月癸
卯。上誕之日也。初。代宗時。每歲端午及降誕日四方貢獻者數千。悉入內庫。
及是。上以為非旨。不納。 

貞元四年九月。重陽節。賜宰臣百僚宴於曲江亭。帝賦詩錫之雲。早衣對庭燎。
躬化勤意誠。時比萬機暇。適與佳節並。曲池潔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氣澄。
臺殿秋光清。朝野慶年豐。高會多歡聲。永懷無荒誡。良士同斯情。仍敕中書門
下。簡定有文辭士應制。同用清字。上自考其詩。以劉太真李紓等四人為上等。
鮑防于邵等四人為次。張蒙殷亮等二十三人為下。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詩。不加
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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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正月十一日敕。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
因舊俗。與眾宴樂。誠洽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維仲月。句萌畢達。天地同和。
俾其昭蘇。宜助暢茂。自今以後。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內外官司。並休假一日。
先敕百僚。以三令節集會。今宜吉制嘉節以徵之。更晦日於往月之終。揆明辰於
來月之始。請令文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穜稑之種。王公戚裏上春服。
士庶以尺刀相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句芒神。聚會宴樂。名為饗句芒祈年穀。仍
望各下州府。所在頒行。 

六年二月。百官以中和節。晏於曲江亭上。賦詩以錫之。其年。以中和節。始令
百官進太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三卷。司農獻黍粟種各一鬥。 

八年正月詔。在京宗室。每年三節。宜集百官列宴會。若大選集。賜錢一百千。
非大選集。錢三分減一。又詔。三節宴集。先已賜諸衛將軍錢。其率府已下。可
賜錢百千。 

九年二月。中書門下奏狀。以中和節初賜宴錢。給百官宰臣以下。於曲江合宴。
供辦為府縣之弊。請分給是錢。令諸司各會於他所。從之。自是三節公宴悉分矣。 

十二年二月。以寒食節。禦麟德殿。內宴。於宰臣位後。施畫屏風。圖漢魏名臣。
仍紀其嘉言美行。題之於下。 

其年四月庚午。上降誕之日。近歲。常以此時會沙門道士于麟德殿講論。至是。
兼召儒官。講論三教。 

十四年三月上巳日。賜宰臣百官宴於曲江亭。時徐州節度使張建封來朝。上寵遇
之。特令與宰相同榻而食。 

十五年九月。詔自今以後。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節前放開屠一日。 

永貞元年十二月。太常奏。太上皇正月十二日降誕。皇帝二月十四日降誕。並請
休假一日。從之。 

元和二年正月。詔停中和重陽二節賜宴。其上巳日仍舊。其年二月。禦史大夫李
元素。太常卿高郢等上言。元宗肅宗降誕日。據太常博士王涇奏。按禮經及歷代
典故。並無降誕日為節假之說。惟國朝開元十七年。左丞相源乾曜。以八月五日。
是元宗降誕之辰。請以此日為千秋節。休假一日。群臣因獻甘露萬歲酎酒。士庶
村社宴樂。由是天下以為常。乾元元年。太子太師韋見素。以九月三日肅宗降誕
之辰。又請以此日為天平地成節。休假一日。自後代宗德宗順宗即位。雖未別置
節日。每至降誕日。天下亦皆休假。臣以為乾曜見素等所奏以為節假者。蓋當時
臣子之心。喜君父聖壽無疆。以為榮慶。今園陵既修。升祔將畢。謹尋禮意。不
合更存休假之名。請付尚書省集百官與學官參議。敕宜依者。臣等聞君子名之必
可言。言之必可行。故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伏以元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五聖。
威靈在天已久。而當時慶誕猶存。正可言不可行之禮。請依王涇奏議。並停。制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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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閏三月敕。其諸道進獻。除降誕端午冬至元正。任以上貢。修其慶賀。其餘
雜進。除二日條所供外。一切勒停。如違越者。所進物送納左藏庫。仍委禦史臺
具名聞奏。 

七年二月癸卯降誕節。宰臣舊例。進衣一副。惟李吉甫方固恩澤。別進馬二匹。
賜通天犀帶以答之。 

九年十月。敕停臘日。京兆府饗狐兔進獻。 

十五年七月敕。今月六日。是朕降誕之辰。奉迎皇太后。宮中上壽。其日。並賜
於光順門內殿。與百官相見永為常式。後竟以禮無所據。罷之。 

長慶元年七月六日敕。自降誕之辰。百官於紫宸殿稱賀畢。詣昭德門。外命婦光
順門。並進名奉賀皇太后。緣去年降誕稱賀。百官與命婦並集光順門。群情以為
非便。故改其儀。 

二年九月敕。蕃客等使。皆遠申朝聘。節遇重陽。宜共賜錢二百貫文。以充宴賞。
仍給太常音樂。 

三年九月。尚書左丞兼集賢學士韋綬。因奏重陽日。百官有曲江宴。時請以修撰
校理等自為一會。從之。仍別賜宴錢。 

三年三月。敕內侍省。每年上巳重陽日。如有百官宴會。宜每節賜錢五百十貫文。
令度支支給。 

寶歷元年四月。中書門下奏。皇帝降誕日。准故事。休假一日。從之。 

其年五月。詔停諸親端午恭賀。 

太和五年敕。端午節辰。方鎮例有進奉。其雜綵匹段。許進生白綾絹。 

七年十月。中書門下奏。請以十月十日為慶成節。著於甲令。是日。上于宮中奉
迎皇太后。與昆弟諸王宴樂。群臣詣延英門奉觴。上千萬壽。天下州府。並置宴
一日。從之。 

開成元年二月。京兆尹歸融奏。甫近上巳。準故事。曲江賜宴。今緣兩公主出降。
府司供帳事殷。望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改九月十九日。未失重九之義。今
宜改十三賜宴。 

二年九月敕。慶成節。朕之生辰。不欲屠宰。宴會蔬食。任陳脯醢。仍為永制。
至四年。復令其日肉食。 

其年九月。敕慶成節。宜令京兆府準上巳重陽例。于曲江宴會文武百官。其延英
奉觴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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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十月。京兆府奏。慶成節及上巳重陽。百官於曲江亭子宴會。綵觴船兩隻。
請以舊船上杖木為舫子。過會拆收。遇節即用者。敕。其上巳節置慶成節。及重
陽節停。 

五年四月。中書門下奏請。以六月一日為慶陽節。休假二日。著於令式。其天下
州府。每年常設降誕齋。行香後。便令以素食宴樂。惟許飲酒及用脯醢等。京城
內。宰臣與百官就詣大寺。共設僧一千人齋。仍望田裏借教坊樂官。充行香慶讚。
各移本廚。兼下令京兆府別置歌舞。依奏。是年。文宗崩。武宗纂嗣。以誕慶日
為慶陽節。 

會昌元年二月敕。我聖祖降誕昌辰。宜改為降聖節。休假一日。其年六月。中書
門下奏。慶陽節準敕。其日設齋錢。臣等請以百官共率料錢三百貫文充。從之。 

二年五月敕。今年慶陽節。宜準例。中書門下等。並於慈恩寺設齋。行香後。以
素食合宴。仍別賜錢三百貫文。委度支給付。令京兆府量事陳設。不用追集坊市
歌舞。 

六年六月奏。中書門下奏。請以降誕日為壽昌節。天下州府。並置宴一日。以為
慶樂。前後休假三日。永著令式。從之。 

龍紀元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今月二十二日降聖日。為嘉會節。 

天祐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皇帝降誕日。請為乾和節。從之。 

唐會要卷三十 

  大內 

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改隋大興殿為太極殿。改隋昭陽門為順天門。至神龍元
年二月。改為承天門。顯慶五年八月。有抱屈人齎鼓於朝堂訴。上令東都置登聞
鼓。西京亦然。 

景雲元年十月二十一日。以京大內為太極宮。 

  宏義宮 

武德五年七月五日。營宏義宮。初。秦王居宮中承乾殿。高祖以秦王有克定天下
功。特降殊禮。別建此宮以居之。至九年七月。高祖以宏義宮有山林勝景。雅好
之。至貞觀三年四月。乃徙居之。改為太安宮。六年二月三日。太宗正位於太極
殿。監察禦史馬周上疏曰。臣伏見太安宮在城之西。其牆宇門闕之制。方之紫極。
尚為卑小。臣伏以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太安宮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雖太
上皇遊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番夷朝見。及四方觀者。
有不足瞻仰焉。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樓。務從高敞。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
乎天下矣。 

  通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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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幸龍潛舊宅。改為通義宮。祭元皇帝於舊寢。以貞元皇
后配享。上悲不自勝也。於是置酒高會。詔曰。爰擇良辰。言遵邑裏。禮同過沛。
事等歸譙。故老鹹臻。旅姻斯會。肅恭薦享。感慶兼集焉。其年十二月九日。敕
以奉義監為龍躍宮。即高祖舊居。 

  慶善宮 

武德元年十月十八日。以武功舊宅為武功宮。至六年十二月九日。改武功宮為慶
善宮。太宗誕於此宮。至貞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太宗幸慶善宮。賦詩。在樂卷。
其年。諫議大夫蘇世長。侍宴於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所作耶。何雕麗
之若此。高祖謂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我所造。何須設詭。
而疑煬帝乎。世長曰。臣實不知。若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常陪
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之時。亦以為足。今初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內。
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 

  太和宮 

武德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造太和宮於終南山。貞觀十年廢。至二十一年四月九日。
上不豫。公卿上言。請修廢太和宮。厥地清涼。可以清暑。臣等請徹俸祿。率子
弟微加功力。不日而就。手詔曰。比者風虛頗積。為弊至深。況復炎景蒸時。溫
風鏗節。沈? 屬此。理所不堪。久欲追涼。恐成勞擾。今卿等有請。即相機行。
於是遣將作大匠閻立德。於順陽王第取材瓦以建之。包山為苑。自裁木至於設幄。
九日而畢功。因改為翠微宮。正門北開。謂之雲霞門。視朝殿名翠微殿。寢名含
風殿。並為皇太子搆別宮。正門西開。名金華門。殿名喜安殿。 

  洛陽宮 

武德四年十二月七日。使行臺僕射屈突通。焚乾元殿應天門紫微觀。以其太奢。
至貞觀三年。太宗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冑諫曰。關中河外。近置軍團。富室
強丁。並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向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
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甫弭。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
仗。從役者責其? 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今丁既役盡。
賦調不減。費用不止。帑藏空虛。且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
若頓修營。恐傷勞擾。上嘉之。因謂侍臣曰。戴冑於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忠直
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上聞。至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發卒又修洛陽宮。
給事中張元素諫曰。陛下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以禮制。陛下宜以身
為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令補葺。豈民人之所望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
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臣每
承德音。未即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
好。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眾離。又乾元畢功。隋人解體。以陛下今
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
為由餘所笑。則天下幸甚。上大悅。謂房元齡曰。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朕故修
營。意在便於百姓。今元素上表。實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
有作役。宜即停之。顯慶元年。敕司農少卿田仁汪。因舊殿餘址。修乾元殿。高
一百二十尺。東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至麟德二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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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司奏。乾元殿成。其應天門先亦焚之。及是造成。號為則天門。神龍元年三月
十一日。避則天後號。改為應天門。唐隆元年七月。避中宗號。改為神龍門。開
元初。又為應天門。天寶二年十二月四日。又改為乾元門。 

垂拱四年二月十日。拆乾元殿。於其地造明堂。至開元二十七年九月十日。於明
堂舊址。造乾元殿。 

上元二年。高宗將還西京。乃謂司農少卿韋機曰。兩都是朕東西之宅也。見在宮
館。隋代所造。歲序既淹。漸將頹頓。欲修殊費財力。為之奈何。機奏曰。臣曹
司舊式。差丁採木。皆有雇直。今戶奴採斫。足支十年。所納丁庸。及蒲荷之直。
在庫見貯四十萬貫。用之市材造瓦。不勞百姓。三載必成矣。上大悅。乃召機攝
東都將作少府兩司事。使漸營之。於是機始造宿羽高山等宮。其後。上遊於洛水
之北。乘高臨下。有登眺之美。乃敕韋機造一高館。及成臨幸。即令列岸修廊。
連亙一裏。又于澗曲疏建陰殿。機得古銅器。如盆而淺。中有蹙起雙鯉之狀。魚
間有四篆字。長宜子孫。至儀鳳四年。車駕入洛。乃移禦之。即今之上陽宮也。
尚書左僕射劉仁軌。謂侍禦史狄仁傑曰。古之陂池臺榭。皆在深宮重城之內。不
欲外人見之。恐傷百姓之心也。韋機之作。列岸修廊。在於闉堞之外。萬方朝謁。
無不睹之。此豈致君堯舜之意哉。韋機聞之曰。天下有道。百司各奉其職。輔弼
之臣。則思獻替之事。府藏之臣。行詔守官而已。吾不敢越分也。 

  大明宮 

貞觀八年十月。營永安宮。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宮。以備太上皇清暑。公卿百
僚。爭以私財助役。至龍朔二年。高宗染風痺。以宮內湫溼。乃修舊大明宮。改
名蓬萊宮。北據高原。南望爽塏。六月七日。制蓬萊宮諸門殿亭等名。至三年二
月二日。稅延。雍。同。岐。豳。華。寧。鄜。坊。涇。虢。絳。晉。蒲。慶等
十五州率口錢。修蓬萊宮。二十五。減京官一月俸。助修蓬萊宮。四月二十二日。
移仗就蓬萊宮新作含元殿。二十五日。始禦紫宸殿聽政。百僚奉賀。新宮成也。
初。遣司稼少卿梁孝仁監造。悉於庭院列白楊樹。左騎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入宮中
縱觀。孝仁指白楊曰。此木易長。不過二三年。宮中可得蔭映。何力不答。但誦
古詩曰。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謂此特塚墓木也。孝仁遽令伐去之。更植
桐柏。謂人曰。禮失求之於野。固不虛也。東臺侍郎張文瓘諫曰。人力不可不惜。
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
宮室。致使土崩瓦解。戶口減半。臣聞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
於有仁。陛下不制之於未亂之前。安能救之于既危之後。百姓不堪其弊。必搆禍
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上深納其言。 

永隆二年正月十日。王公已下。以太子初立。獻食。敕于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
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曰。伏以恩旨。于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奏九部伎。及
散樂。並從宣政門入。臣以為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路門。非倡優進
禦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從東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
別所。自可備極恩私。上從之。改向麟德殿。至開元十六年五月六日。唐昌公主
出降。有司進儀注。於紫宸殿行五禮。右補闕施敬本。左拾遺張烜。右拾遺李銳
等。連名上疏曰。竊以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陛下所以負黼扆。正黃
屋。饗萬國。朝諸侯。人臣致敬之所。猶元極可見。不可得而升也。昔周女出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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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齊。而以魯侯為主。但有外館之法。而無路寢之事。今欲紫宸殿會禮。即當臣
下攝行。馬入於庭。醴升於牖。主人授幾。逡巡紫座之間。賓使就筵。登降赤墀
之地。又據主人辭稱吾子有事。至於寡人之室。言詞僭越。事理乖張。既黷威靈。
深虧典制。其問名納采等。並請權於別所。上納其言。移於光順門外。設次行禮。 

咸亨元年三月四日。改蓬萊宮為含元殿。 

長安元年十一月。又改為大明宮。十二月一日。改含元殿為大明殿。 

神龍元年二月。復改為含元殿。 

上元二年七月。延英殿當禦坐。生玉芝一莖。三花。親制玉靈芝詩三章。章八句
曰。玉殿肅肅。靈芝煌煌。重英發秀。連葉分房。宗廟之福。垂其耿光。原闕二
句。元氣產芝。明神合德。紫微間彩。白蕣呈色。載啟瑞圖。庶符皇極。天心有
眷。王道惟則。幸生芳本。當我宸旒。效此靈質。寶玉獻猷。神惟不愛。道亦無
求。端拱思維。永荷天休。 

建中元年九月。將作監言。請修內廊。是歲孟冬。為魁罡。不利修作。太史請卜
佗時。上曰。啟塞從時。詭妄之書。勿信。乃命修之。 

貞元三年十二月。初作元英門觀於大明宮北垣。 

  玉華宮 

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 造玉華宮於坊州宜君縣之鳳凰穀。正門曰南風門。
殿名玉華殿。皇太子所居。南風門東。正門曰嘉禮門。殿名暉和殿。正殿瓦覆。
餘皆葺之以茅。意在清涼。務從儉約。至永徽二年九月三日。廢玉華宮以為佛寺。
苑內舊是百姓田。並還本主。至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太宗以新造離宮。務從
卑儉。終費人力。謂侍臣曰。唐堯茅茨不翦。以為儉德。不知堯之時。無瓦為蓋。
桀紂之為。若於無瓦之晨。為茅茨者。未為儉德。不翦之言。蓋書史粉飾之耳。
朕今構采椽於椒風之日。立茅茨於有瓦之時。將為節儉。自當不謝古者。昔宮室
之廣。人役之勞。切以此再思。不能無愧。其月。徐充容上表曰。妾聞為政之本。
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工。不可兼遂。北闕初見。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復
興。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
木石疲民。假使和僦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
臺。驕主之所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
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 

二十二年四月。太宗禦製玉華宮銘。詔令皇太子已下並和。 

  九成宮 

永徽二年九月八日。改九成宮為萬年宮。至乾封二年二月十日。改為九成宮。三
年四月。將作大匠閻立德。造新殿成。移禦之日。謂侍臣曰。朕性不宜熱。所司
頻奏。請造此殿。既作之後。深懼人勞。今既暑熱。朕在屋下。尚有流汗。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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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事亦可湣。所以不令精妙者。意祗避炎暑耳。長孫無忌曰。聖心每以恤民
為念。天德如此。臣等不勝幸甚。 

五年三月。幸萬年宮。上謂太尉無忌曰。此宮非直涼冷宜人。且去京不遠。朕離
此十年。屋宇無多損壞。昨者不易一椽一瓦。便已可安。不知公等得安堵否。曹
司廨署周足否。乃親制萬年宮銘並序。七百餘字。群臣請刊石。建於永光門。詔
從之。 

  奉天宮 

永淳元年七月。造奉天宮於嵩山之南。仍置嵩陽縣。監察禦史李善感諫曰。自古
帝皇。莫不以登封告成為盛事。天皇以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則與三皇五帝
比隆矣。但數年以來。菽粟不稔。百姓餓死。道路相望。兼之四夷交侵。日有徵
發。天皇恭默思譴。方便營造宮室。勞役不已。天下聞之。莫不失望。臣聞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臣忝任禦史。是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上雖優容之。竟不納。
其時承平已久。諫諍殆絕。善感既進諫書。時人甚稱美之。 

宏道元年十二月。遺詔廢之。 

文明元年二月。改為嵩陽觀。 

  三陽宮興泰宮附 

聖歷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造三陽宮於嵩陽縣。 

久視元年七月三日。左補闕張說。以車駕在三陽宮。不時還都。上疏曰。陛下屯
萬乘。幸離宮。暑退涼歸。未降還旨。愚臣固陋。恐非良策。請為陛下陳其不可。
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裏。有伊水之隔。崿阪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
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給。連雨彌旬。恐難
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邱。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
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鐏柄。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
誡。無行所悔。今國家北有胡寇覷邊。南有夷獠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
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軫。天下群生。莫不幸甚。 

長安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毀三陽宮。取其材木。造興泰宮於壽安縣之萬安山。左
拾遺盧藏用上表諫曰。臣愚雖不達時變。竊嘗讀書。見古帝王之跡眾矣。臣聞土
階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者。唐堯之德也。卑宮室。菲飲食。盡力乎溝洫者。
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
為帝皇之烈。豈不以克念徇物。博施濟眾。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邃宇。離
宮別館。亦已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為陛下不愛人。務奉
己也。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為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
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小臣固陋。不識忌諱。敢冒死上聞。乞下
臣此章。與執政者議其可否。 

  興慶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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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以興慶裏舊邸為興慶宮。初。上在藩邸。與宋王等同居
於興慶裏。時人號曰五王子宅。至景龍末。宅內有龍池湧出。日以浸廣。望氣者
雲。有天子氣。中宗數行其地。命泛舟。以駝象踏氣以厭之。至是為宮焉。後於
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至二十五年。元宗
謂諸王曰。我自奉先帝宮室。不敢有加。時時補葺。已愧於勞人矣。惟興慶創制。
乃朝廷百辟卿士。以吾舊邸。因欲修建。不免群卿考室之詞。以俟庶民子來之請。
亦所以表休徵之地。新作南樓。本欲察甿俗。採風謠。以防壅塞。是亦古闢四門
達四聰之意。時有作樂宴慰。不徒然也。又因大哥讓朱邸。以成花萼相輝之美。
歷觀自古聖帝明王。有所興作。欲以助教化也。我所冀者。式崇敦睦。漸漬薄俗。
令人知信厚爾。至十六年正月三日。始移仗於興慶宮聽政。二十四年六月。廣花
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十二月三日。毀東市東北角。道政坊西北角。以廣花萼
樓前。 

天寶十載四月二十一日。興慶宮造交泰殿成。 

元和十四年三月。詔左右軍各以官健二千人。修勤政樓。 

太和三年十月。敕修南內天同殿十三間。及勤政樓明光樓。 

大中五年。詔修明儀樓。 

  華清宮 

開元十一年十月五日。置溫泉宮於驪山。至天寶六載十月三日。改溫泉宮為華清
宮。至天寶九載九月幸溫泉宮。改驪山為會昌山。至十載。又改為昭應山。仍于
秦坑儒之處立祠。以祀遭難諸儒。 

天寶元年十月。造長生殿。名為集靈臺。以祀神。 

六載十二月。發馮翊華陰等郡丁夫。築會昌羅城於溫陽。置百司。 

七載十二月二日。元元皇帝降于朝元閣。改為降聖閣。八載四月。新作觀風樓。 

  諸宮 

武德七年五月十七日。造仁智宮於宜州宜君縣。 

貞觀二年八月。上每日視於西宮。公卿奏以宮中卑溼。請立一閣。上曰。若遂來
請。縻費良多。昔漢文帝將起露臺。而惜中人十家之產。朕德不逮乎漢帝。而所
費過之。豈為人父母之道哉。竟不許。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新作飛山宮。七月二
十日。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園囿。以分給遭水之家。 

十四年八月五日。營襄城宮。初。太宗將幸洛陽。遣將作大匠閻立德。訪可清暑
之地。以建離宮。遂於汝州西山。前臨汝水。傍通廣城澤。以置宮焉。役工一百
九十萬。雜費稱是。至十五年三月七日。幸襄城宮。及至。暑熱甚。又多毒虺。
太宗大怒。九日。免立德官。而罷其宮。分賜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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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慶五年四月八日。於東都苑內造八關涼宮。五月二十二日。改為合璧宮。儀鳳
三年正月七日。于藍田縣新作涼宮。宜名萬全宮。宏道元年十二月七日。遺詔廢
之。 

儀鳳四年五月十九日。造紫桂宮于澠池縣西。至永淳元年四月十三日。改芳桂宮。
宏道元年。遺詔廢之。長安二年六月。于雍州永安縣置涼宮。以永安為名。仍令
特進武三思充使營造。 

景龍元年十月。敕宮殿門。皇城門。京城門。禁苑門。左右內外。各給交魚符一
合。巡魚符一合。左廂給開門魚一合。右廂給閉門魚一合。左符付監門掌。交番
巡察。每夜並非時開閉。則用之。 

開元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改潞州舊宅為飛龍宮。 

  雜記 

武德三年七月八日。敕隋代離宮別館。遊憩所。並廢。九年六月。改東宮宏禮嘉
福等門為重光宣明門。 

長安二年正月十七日。太子左庶子王方慶上言。請準舊制。改東宮殿及各門。與
皇太子名同者。上疏曰。謹按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
者。當為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所以不言。西晉僕射山濤啟事。稱皇
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籍。故不稱名。應有憑準。朝官尚猶如此。
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啟。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為
太子時。改宏教門為崇教門。沛王為皇太子時。改崇賢館為崇文館。皆避名諱。
以尊禮典。此則成例。足為規模。上從之。 

神龍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司奏。以宮殿名與沛王諱同者。悉改焉。遂改昭慶
殿章德殿昭賢侯廟。 

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改元武樓為神武制勝樓。 

開元二十六年正月六日。修望春宮。至十月。兩京路行宮。各造殿宇。及屋千間。 

貞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戶部侍郎班宏。奉敕修延喜門。築夾城。五年正月十九
日。宏又修元武樓。 

十二年八月六日。戶部尚書裴延齡。奉敕修望仙樓。至十三日。令又築望仙樓東
夾城。其年十二月。度支郎中兼禦史中丞副知度支蘇弁。奉敕改造三殿前會慶亭。 

十三年九月。上謂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曰。朕以浴堂院殿。一袱損壞。欲換之
而未能。裴延齡曰。陛下自有本分錢物。用之不竭。上驚曰。本分錢物何也。對
曰。準禮經。天下賦稅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廚。乾豆
者。供宗廟也。亦不能分財物。至於諸國蕃客。及迴紇馬價。皆極簡儉。庖廚之
餘。其數尚多。陛下本分也。用修數十殿。亦不合疑。何況一袱邪。上頷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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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奏近於同州。檢得一穀。材木可數千條。皆長七八丈。上曰。人言天寶中。側
近求覓長五六十尺者尚無。今何近處忽有此木。延齡曰。生自關輔。蓋為聖時。
豈前時合得有也。其姦佞如此。 

十四年三月三日。造會慶亭於麟德殿前。 

元和二年六月。詔左神策軍。新築夾城。置元化門晨輝樓。 

三年十月。敕修南內宮牆舍。共一千六百間。 

五年十一月。上謂宰臣曰。朕以禁中舊殿。歲久傾危。欲漸修葺。緣國用未足。
每務簡儉。至於車服食飲。亦畏奢侈。不知竟可營造否。權德輿對曰。仲尼謂大
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為無間。漢文帝欲起露臺。以百金中人十家之產。
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遂止。是以文帝之代。四海庶富。俗知禮
讓。今陛下至誠恭儉。有過前王。當為天下幸甚。 

六年五月。詔毀興安門南竹亭。 

十二年四月。詔右神策軍。以眾二千築夾城。自雲韶門過芳林門。西至修德裏。
以通於興福佛寺。其年閏五月。新造蓬萊池周廊四百間。 

十三年二月。詔六軍使創修麟德殿之右廊。是月。浚龍首池起承暉殿。雕飾綺煥。
徙植佛寺之花木以充焉。 

十五年二月。詔於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閣中赴延英路。七月。新作永安殿
及寶慶殿。修日華門。通乾門。並朝堂廊舍。八月。發神策六軍三千人。浚魚藻
池。十月。發右神策兵各千人。於門下省東少陽院前築牆。及造樓觀。 

長慶元年五月。禁中造百尺樓。時帑藏未實。內外多事。土木之工屢興。物議喧
然。 

寶歷元年五月。神策軍於苑內古長安城中。修漢未央宮。掘地獲白玉一。長六尺。
其年九月。敕長春宮莊宅。宜令內莊宅使營建。 

太和元年四月。詔毀昇陽殿東放鴨亭。望仙門側看樓十間。並敬宗所造也。 

二年八月。敕修安福樓及南殿院屋宇一百八十八間。又修兩儀殿及甘露殿。共一
百七十二間。 

九年七月。敕修紫雲樓於芙蓉北垣。九月。內出新造紫雲樓彩霞亭額。左軍中尉
仇士良。以鼓吹迎於銀臺門。時上好詩。每吟杜甫曲江行雲。江頭宮殿鎖千門。
細柳新蒲為誰綠。乃知天寶已前。曲江四面。皆有行宮臺殿。思復昇平故事。故
為樓殿壯之。 

會昌元年三月。敕造靈符應聖院。五年正月。造仙臺。其年六月。修望仙樓及廊
舍。共五百三十九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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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元年二月。敕修百福殿院八十間。其年七月。敕親親樓號雍和殿。別造屋宇
廊舍七百間。二年正月。敕修右銀臺門樓屋宇。及南面城牆至叡武樓。 

天祐二年四月敕。自今年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閣門。或遇奉慰。即開
西上閣門。永為定制。其年五月四日。敕改東都延喜門為宣仁門。重明門為興教
門。長樂門為光政門。光範門為應天門。乾化門為乾元門。宣政門為敷政門。宣
政殿為貞觀殿。日華門為左延福門。月華門為右延福門。萬壽門為萬春門。積慶
門為興善門。含章門為膺福門。含清門為延義門。金鑾門為千秋門。延和門為章
善門。以保寧殿為文思殿。其見在門名。與西京門同名。並宜改復洛京舊門名。 

唐會要 

 

唐會要卷三十一 

 輿服上  裘冕 

앦훆ꆣ쳬ퟓ횮럾ꆣ葴폐듳쏡ꆣ킖쏡ꆣ慎쏡ꆣ쏡ꆣ붂쏡ꆣ풪쏡ꆣ춨쳬맚ꆣ커�ꆣ
뫚뷩躾ꆣ냗벆쎱ꆣ욽鳊쎱ꆣ틭짆맚횮럾ꆣ腋돶뗮훐쪡ꆣ믊뫳횮럾ꆣ葴폐톋틂ꆣ
뻏틂ꆣ´뙙틂횮럾ꆣ腋돶菈쫌쪡ꆣ첫ퟓ횮럾ꆣ葴폐킖쏡ꆣ뻟럾��맚ꆣ릫럾
��맚ꆣ黵벆쎱ꆣ�럾ꆣ욽뷭躾ꆣ�뗂맚횮럾ꆣ腋돶ퟳ뒺랻ꆣ랲췵릫뗚튻욷ꆣ
럾킖쏡ꆣ뛾욷럾慎쏡ꆣ죽욷럾쏡ꆣ쯄욷럾붂쏡ꆣ컥욷럾풪쏡ꆣ쇹욷훁뻅욷럾뻴
�ꆣ 

커뗂쯄쓪웟퓂뚨훆ꆣ랲틂럾횮쇮ꆣ쳬ퟓ횮럾폐쪮뛾뗈ꆣ듳쏡ꆣ킖쏡ꆣ慎쏡ꆣ
쏡ꆣ붂쏡ꆣ풪쏡ꆣ춨쳬맚ꆣ커�ꆣ뫚뷩躾ꆣ냗벆쎱ꆣ욽뷭躾ꆣ냗躘ꆣ쫇튲ꆣ 

酣풪쓪뻅퓂쪮뻅죕ꆣ탞뙙맙뎼齯볉횾貎뺴ퟚ뗈퇔ꆣ鳊커뗂돵틂럾쇮ꆣ돋�
쳬뗘ꆣ럾듳쏡ꆣ齯ꆣ뎼뾱잰볾쇮ꆣ쫇커뗂돵ꆣ酻훜뙙ꆣ샭顏캴낲ꆣ횔내
붼쳘짼ꆣ훜횮쪼붼ꆣ죕쓏훁ꆣ놻킖틔쿳쳬ꆣ듷쏡퓥쪮폐뛾ꆣ葴쳬钵튲ꆣ뛸듋
뛾뙙ꆣ뻣핦훜붼ꆣ킖앣듳ꆣ쫂쓋폐꺐ꆣ내퓂쇮ꆣ쏏뚬ꆣ쳬ퟓ쪼ꆣ쏷틔뙒몮ꆣ
샭럇꺔쫮ꆣ죴蚢콕웭띙ꆣ뚬훁裳쳬ꆣ탐쫂럾ꆣ셸驷춨퓊ꆣ훁쿄벾펭髢ꆣلمح튊
뛸ꆣ퇗鿫랽슡ꆣ죧뫎럾횮ꆣ횔貤驶듺ꆣ캨럾킖헂ꆣ앣붼쳘짼셸횼쿠蕦ꆣ내훜�
�럾횾ꆣ鵨쏷뗛폀욽뛾쓪ꆣ푴鋱훜맙뙙펛ꆣ쪼훆쳬뗘럾ꆣ캩쳬ퟓ苤쪮뛾헂ꆣ
짲뱳쯎闸횾ꆣ캺镸붼쳬ꆣ틠뷔럾킖ꆣ쯎캺훜تحج쯥ꆣ뙙쇮변럾ꆣ쾤춬쮹葴ꆣ냙췵
춨뗤ꆣ퇗鯶齯럁ꆣ迍앣뙙붛ꆣ쫂齯맔ꆣ뷱했醗헂맊貍ꆣ붼변쳬뗘ꆣ뷔럾킖쏡ꆣ
웤듳했춣ꆣ죔룄뙙쇮ꆣ폖鏬탂뙙ꆣ믊뗛변짧ꆣ붂쏡쯄ꆣ틂죽헂ꆣ변죕퓂ꆣ
럾풪쏡죽ꆣ틂齯헂ꆣ횔내쇮컄ꆣ쫇쯄욷컥욷횮럾ꆣ듋죽릫膆ꭉꆣ뷔럾킖틂ꆣ맂
쟤훺변ꆣ럾벰慎ꆣ쮹쓋돋�헂钵ꆣ춬듳럲ꆣ뻽짙뎼뛠ꆣ쫢黩늻뿉ꆣ훜뙙ꆣ
쳬짏뗛ꆣ葴럾듳뛸쏡ꆣ컥뗛틠죧횮ꆣ쿭쿈췵葴킖쏡ꆣ쿭쿈릫葴慎쏡ꆣ
쯄췻즽뒨葴쏡ꆣ변짧컥葴붂쏡ꆣ화킡葴풪쏡ꆣ폖ꆣ릫뫮늮ퟓ쓐맂쟤
듳럲횮럾ꆣ킖쏡틑쿂ꆣ뷔죧췵횮럾ꆣ쯹틔죽뙙셸ퟚꆣ쯬폐뛾ꆣ튻ꆣ릫쟤듳럲
훺변횮죕ꆣ쯹럾횮럾ꆣ붵췵튻뗈ꆣ폖ꆣ쾤앣췵춬ꆣ쟳웤헛훔ꆣ뻣캴춨퓊ꆣ떫쏻
캻늻춬ꆣ뙙틠꺐钵ꆣ쳬ퟓ틔쪮뛾黩릝ꆣ셸퓚램쳬ꆣ�폐쯄죽헂ꆣ랭黩뙒럾ꆣ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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화뎼훺변ꆣ쏡앣췵춬ꆣ뇣쫇��齯럖ꆣ뻽뎼늻葥ꆣ죧웤붵췵튻뗈ꆣ葴췵훸풪쏡횮
镲ꆣ좺뎼듎럾뻴�ꆣ볈쟼쳬ퟓꆣ폖�릫쟤ꆣ훜뙙듋컄ꆣ뻃늻쪩폃ꆣ쫇맊鵨캺틔臭ꆣ
쿂웹쯥듺ꆣ쿠돐앦쫂ꆣ캨폃킖쏡ꆣ뷱탂뙙ꆣ퍈변죕퓂ꆣ죔럾컥욷횮럾ꆣ앒쫂쪩탐ꆣ
顏늻란뇣ꆣ했ퟱ驶듺맊貍ꆣ화변腋폃킖쏡ꆣ훆뿉횮ꆣ齯볉뗈폖ퟠ풻ꆣ믊뗛黩화뎼
벰컥럾퍈앥낧ꆣ틀뙙훸쯘럾ꆣ뷱쇮쓋냗躘ꆣ뙙쇮맔ꆣ驷튻襔ꆣ쟒냗躘돶ퟔ
뷼듺ꆣ쫂럇민맅ꆣ훸쇮컄ꆣ늻뿉탐폃ꆣ했룄迄쯘럾ꆣ틔뫏뙙컄ꆣ훆迄횮ꆣ 

荸뛾쓪ꆣ첫뎣늩쪿챋횪饃폖짏뇭ꆣ틔릫쟤틔쿂쏡럾ꆣ했葥솢릝컄ꆣ쿂폐쮾풔
흨ꆣ돧컄豗쪿킣闸색韮뺼흨풻ꆣ뷱뇭했훆듳쏷쏡쪮뛾헂ꆣ돋�럾횮헟ꆣ횔내죕
퓂탇뎽ꆣ틑쪩웬틓ꆣلمح뮢믰즽ꆣ폖늻폢맅틓ꆣ뛸폐쯄횮쏻ꆣ풪همم
폐�衄횮醪ꆣ폐뱯맙횮첖ꆣ쮮폐룐뗂횮쿩ꆣ듋쥷葥뇭택ꆣ뵋쫇齯폢뇈쿳ꆣ좻
葴믊췵쫜쏼ꆣ쳬뗘앤럻ꆣ퇶퍞葴뫏훩�ꆣ뢩달葴هى폱ퟏꆣ녍쓏豭횮럛뇚ꆣ늻
ퟣ貑웤탎ꃮꆣ陼퍞횮هىꆣ齯틔뱯웤쏻貍ꆣ만늻뿉꺅램럾튲ꆣ튲헟ꆣ迄
횮髢튲ꆣ쮮튲헟ꆣ퓥횮ퟔ짺튲ꆣ폖늻볙葥黩헂쒿튲ꆣ慎쏡냋헂ꆣ죽릫럾횮ꆣ慎لمح
헟ꆣ첫욽횮죰튲ꆣ럇죽릫횮뗂튲ꆣ流ּפ헟ꆣ勇튲ꆣ�뿉틔뇦쿩탌횮슚튲ꆣ태셠
헟ꆣ쏍ꭆ튲ꆣ�뿉틔커뎼횮솦튲ꆣ폖띑퓥黩쮮닝ꆣ齯쯹램쿳ꆣ틽辈뫢�ꆣ쩏
떹쟑퓥뺮ꆣ엻붭�횮ꭃꆣ홞黩즏뮨ꆣ좡웤컄닉헟ꆣ럲쟑즏튲ꆣ죴틔즏뮨듺퓥ꆣ
힃맅迄뷱ꆣ볈늻횪쒾닝횮쏻ꆣ틠캴�컄헂횮틢ꆣ폖쏡쇹헂ꆣ죽욷럾횮헟ꆣ내듋
췵헟쯄췻럾횮쏻튲ꆣ뷱죽욷쓋뗃춬췵횮쏡ꆣ뛸죽릫늻뗃춬췵횮킖쏻ꆣ�캩
떹틂집ꆣ틖틠ퟔ쿠쎬뛜ꆣ폖쏡쯄헂ꆣ컥욷럾횮ꆣ뾼횮맅ꆣ葴齯웤쏻ꆣ횮
뷱ꆣ葴럇헂쫗ꆣ듋葴늻붛횮짵튲ꆣ럲뙙캩迄쯗ꆣ葴쏼黩훆ꆣ쇮黩푴ꆣ쓋쟘췵횮맊
쫂ꆣꩱ뿉틔�뷱틓ꆣ죴쓋셸좡镲ꆣ葴돶띑뺯ꆣ죫띑�ꆣ쓋鵨뎯횮앦荸ꆣꩱ뿉
틔탐듺틓ꆣ틠뫎좡힃훜릫횮�컯ꆣ룄탻쓡횮램뛈헟퓕ꆣ평쫇뺹貋횪饃쯹했ꆣ 

풪쪮튻쓪뚬ꆣ貢폐쫂쓏붼ꆣ훐闸쇮辈핦ퟠ띑ꆣힼ쇮ꆣ믊뗛변쳬짏뗛ꆣ럾듳
횮쏡ꆣ쫂돶훜뙙ꆣ좡웤�튲ꆣ폀믕뛾쓪ꆣ룟ퟚ쿭쓏붼폃횮ꆣ酣풪쓪탞뙙ꆣ룄
폃킖쏡ꆣ쫂돶붼쳘짼ꆣ좡웤컄튲ꆣퟔ葴쳬틑臭폃횮ꆣ죴ퟱ맅훆ꆣ葴醪폃듳ꆣ죴
뇣镲ꆣ葴킖쏡黩쏀ꆣ쇮쯹쮾퓬뛾쏡돊�ꆣ짏틔듳飣싔ꆣ쏡폖齯ꆣ볈늻뿉춨
폃몮쫮ꆣ쓋轕뛸늻폃횮ꆣퟔ쫇ꆣ풪헽뎯闾ꆣ폃킖쏡벰춨쳬맚ꆣ듳변틀붼쳘짼ꆣ
틠폃킖쏡ꆣퟔ화럾ꆣ훸퓚쇮컄ꆣ늻迍쪩폃ꆣ 

뛾쪮쇹쓪ꆣ썃ퟚ黩믊첫ퟓꆣ쫜菔ꆣ첫뎣쯹荸힢ꆣ폐럾뵻벆킖횮컄ꆣ첫ퟓ틔黩앣
믊뗛쯹띑춬ꆣ짏뇭�늻룒꺔ꆣ했폐쮾틗횮ꆣ짏쇮냙맙풔흨ꆣ짐闸ퟳ�쿠엡튫쟤ꆣ
첫ퟓ첫躟쪒뗈ퟠ풻ꆣ횔내틂럾쇮ꆣ믊첫ퟓ뻟럾ꆣ폐��맚ꆣ죽솺ꆣ볓뷰뢽콳뻅
쫗ꆣ쪩훩들ꆣ뫚뷩躾ꆣ쁴붗ꆣ쾬ꆣ貧뵻벆킖ꆣ냗벆훐蛎ꆣ끯ꆣ퉆ꓺꆣ냗좹
ꆣ랽탄쟺ꆣ뵻벆뇎쾥ꆣ룯躧ꆣ蒦엥ꆣ빒뗈ꆣ홝轒�豭ꆣ풪죕뚬훁쮷죕ꆣ죫뎯
뗬葴럾횮ꆣ웤뵻벆킖ꆣ葴쫇맚틂횮菈ꆣ튻컯횮钵ꆣ앣좹蒦엥뗈齯葥ꆣ훁�
�횮닮ꆣퟰ놰횮꺐ꆣ葴맚黩쫗ꆣ쏻훆폐쫢ꆣ腋훩벰집빚헂횮钵ꆣ뛠짙폐葥ꆣ
ퟔ췢늻뿉쫂쫂닮꺐ꆣ틠폐짏쿂춨럾ꆣ쏻훆쫇춬ꆣ뙙훘葴뻟럾ꆣ뙙�葴迄쪡ꆣ뷱틔
훁뺴횮쟩ꆣ폐쯹늻룒ꆣ틂럾늻뿉鱰쪡ꆣ띑홞룼힃쏻ꆣ췻쯹荸힢ꆣ늻틔뵻벆킖
黩띑ꆣ떫띑黩뻟럾ꆣ葴ퟰ놰폐닮ꆣ홴맢돉뗂ꆣ흨ퟠꆣ짏쫖룄黩훬쏷럾ꆣ쿂쯹쮾
탐폃퇉ꆣ 

  章服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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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儀有朝服亦名具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陪祭朝享。拜表大事。則服之。六
品已下。唯無劍佩綬。又有公服。亦名從省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朔望朝謁。
及見東宮。則服之。六品已下。去紛鞶囊。皆雙綬。又九品已上。朔望朝參者。
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十日已前。並服蔥褶。五品已上。著珂傘。 

貞觀四年八月十四日。詔曰。冠冕制度。以備令文。尋常服飾。未為差等。於是
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已上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婦人從夫之
色。仍通服黃。至五年八月十一日。敕七品以上。服龜甲雙巨十花綾。其色綠。
九品以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至龍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孫茂道奏稱。
準舊令。六品七品著綠。八品九品著青。深青亂紫。非卑品所服。望請改。六品
七品著綠。八品九品著碧。朝參之處。聽兼服黃。從之。 

鹹亨五年五月十日敕。如聞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於袍衫之內。著朱紫
青綠等色短衫襖子。或於閭野。公然露服。貴賤莫辨。有斁彜倫。自今以後。衣
服下上。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有司嚴加禁斷。 

上元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敕。一品已下文官。並帶手巾。算袋。刀子。礪石。其武
官欲帶者。亦聽之。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十三銙。四品服深緋。金帶十一
銙。五品服淺緋。金帶十銙。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九銙。八品服
深青。九品服淺青。並? 石帶。九銙。庶人服黃銅鐵帶。七銙。前令九品已上。
朝參及視事。聽服黃。以洛陽縣尉柳延服黃夜行。為部人所毆。上聞之。以章服
紊亂。故以此詔申明之。朝參行列。一切不得著黃也。 

文明元年七月五日詔。八品已下。舊服青者。並改為碧。 

神龍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敕。停京官六品已下著緋蔥褶令。各依本品為定。 

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制。令內外官。依上元元年敕。文武官咸帶七事。謂佩刀。
刀子。礪石。契苾真。噦厥針筒。火石袋。? 韘等。其腰帶一品至五品。並用金。
六品至七品。並用銀。八品九品。並用? 石。 

開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敕。百官所帶跨巾算袋等。每朔望朝參日著。外官衙日著。
餘日停。其年七月二十五日敕。珠玉錦繡。既令禁斷。準式。三品已上飾以玉。
四品已上飾以金。五品已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馬鐙酒杯杓依式。自外悉斷。 

十九年六月敕。應諸服蔥褶者。五品已上。通用紬綾及羅。六品已下小綾。除?
頭外。不得服羅縠。及著獨窠繡綾。婦人服飾。各依夫子。五等以上諸親婦女。
及五品已上母妻。通服紫。九品已上母妻。通服朱。五品已上母妻。衣腰襻褾。
緣用錦繡。流外及庶人。不得著紬綾羅縠。五色線 t 履。几? 色衣不過十二破。
渾色衣不過六破。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正朝會及大禮陳設事。緣供奉官
攝官者。並依攝官服之。 

元和十二年六月九日。太子少師鄭餘慶奏。內外官服朝服入祭服者。其中五品。
多有疑誤。約職事宜。自今已後。其職事官是五品者。雖帶六品已下散官。即有
劍佩綬。其六品已下職事官。縱有五品已下散官。並不得服劍佩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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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紀元年十一月。將有事圜丘。上宿齋於武德殿。宰臣百寮。朝服於位。時兩軍
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朝服侍上。太常博士錢珝李綽等奏曰。今皇帝赴齋。內
臣朝服。竊詳國朝故事。及近代禮令。並無內官朝服助祭之文。若須要冠服。請
各依所兼正官。隨資品。依令式。服本官之服。從之。 

  內外官章服 

舊制。凡授都督刺史。皆未及五品者。並聽著緋佩魚。離任則停之。若在軍賞緋
紫魚袋者。在軍則服之。不在軍不在服限。若經敘錄不合得者。在軍亦停之。 

開元三年四月敕。宰臣自朝廷出鎮。請朝官至侍禦史已上者。即許兼受章服。便
為久例。 

其年八月詔。駙馬都尉。從五品階。自今已後。宜準令式。仍借紫金魚袋。駙馬
都尉借紫。自此始也。 

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詔。彰施服色。分別貴賤。苟容僭濫。則有乖儀式。如聞內外
絕無官者。皆詐著綠。不以為事。又軍將在陣。賞借緋紫。本是從戎? 胯之服。
一得之後。遂別造長袍。遞相倣傚。又入蕃使。別敕借緋紫者。使回合停。自今
已後。衙內宜專定殿中侍禦史糾察。天授二年八月二十日。左羽林大將軍建昌王
攸寧。賜紫金帶。九月二十六日。除納言。依舊著紫帶金龜。借紫自此始也。 

八年二月二十日敕。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緋及魚袋。永為常式。 

二十五年五月三日敕。緋紫之服。班命所崇。以賞有功。不可僭濫。如聞諸軍賞
借。人數甚多。曾無甄別。是何道理。自今已後。除灼然有戰功外。餘不得輒賞。 

大中元年。中書門下奏。幕府遷授章服。貞元元年之間。使府奏職至侍禦史。然
後許兼省官。至章服皆計考效。近日奏行殿中及戎卒。便請朱紫。數事俱行。其
中自綠腰金。皆非典故。今請自侍禦史待年月足後。更奏始與省官。至於朱紫。
許於本使府有事績尤異者。然後許奏請。惟副使行軍。奏職特加。先著綠便許緋。
餘不在此限。 

三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增秩賜金紫。雖有故事。如觀察使奏刺史善狀。並須指
事而言。不得虛為文飾。其諸道副使判官。如事績尤異。然後許奏論。惟副使行
軍。先著綠便許賜緋。其餘不在此限者。諸使奏請。或資品尚淺。即請章服。或
賜緋未幾。又請賜紫。準令。入仕十六考職事官。散官皆至五品。始許著緋。三
十考職事官四品。散官三品。然後許衣紫。除臺省清要。牧守常典。自今已後。
請約官品為例。判官上檢校五品者。雖欠階考。量許奏緋。副使行軍。俱官至侍
禦史已上者。縱階考未至。亦許奏緋。如已檢校四品官。兼中丞。先賜緋。經三
周年已上者。兼許奏紫。其有職事尤異。關錢穀者。須指事上言。監察已下。量
與減年限。進改殿中已上。然後可許賜章服。公事尋常者。不在奏限。依奏。 

  雜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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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馬。 

神龍二年九月。儀制令。諸一品已下。食器不得用渾金玉。六品已下。不得用渾
銀。 

太和元年五月敕。衣服車乘。器用宮室。侈儉之制。近日頗差。宜準儀制令。品
秩勳勞。仍約今時所宜。撰等級。送中書門下參酌奏聞。 

三年九月敕。兩軍諸司內官。不得著紗縠綾羅等衣服。 

六年六月勒。詳度諸司制度條件等。禮部式。親王及三品已上。若二王後。服色
用紫。飾以玉。五品已上。服色用朱。飾以金。七品已上。服色用綠。飾以銀。
九品已上。服色用青。飾以? 石。應服綠及青人。謂經職事官成。及食祿者。其
用勳官及爵。直司依出身品。仍聽佩刀礪紛帨。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黃。飾以
銅鐵。其諸親朝賀宴會服飾。各依所準品。又請一品二品許服玉。及通犀。三品
許服花犀斑犀及玉。又服青碧者。許通服綠。餘依禮部式。又應三省禦史臺。兩
京諸司。及諸道在城職掌官等。諸不許用本官本品例。仍並不得服犀玉。及車馬
不得飾以金銀。又袍襖衫等。曳地不得長二寸已上。衣袖不得廣一尺三寸已上。
婦人制裙。不得闊五幅已上。裙條曳地。不得長三寸已上。襦袖等不得廣一尺五
寸已上。又六典及禮部式。諸文武官赴朝。諸府道從職事。一品及開府儀同三司。
聽七騎。二品及特進。聽五騎。三品及散官。三騎。四品五品。二騎。六品已下。
一騎。其散官及以理去官。五品已上。將從不得過兩騎。若京城外。不在此限。
今約品秩。職事官一品職七騎。二品及中書門下三品五騎。三品及中書門下禦史
臺五品。尚書省四品。三騎。四品五品兩騎。鞍通用銀裝。六品一騎。通用? 石
裝。其散官及以理去官者。五品已上。不得過一騎。其若在京城外。及勳績顯著。
職事繁重者。不在此限。七品已下。非常參官。並不得以馬從。未任者聽乘蜀馬。
鞍用烏漆裝。又請一品二品九騎。三品七騎。四品五騎。五品兩騎。六品一騎。
其京城內應職事繁重者。不在此限。六品以下。非常參官。不得馬從。其六品已
上。非常參官。周親未任者。聽乘馬。餘未任者。聽乘蜀馬小馬。鞍用烏漆裝。
其胥吏雜色人。不在此限。其鞍轡裝飾。據所司條流。得用銀者。四品已下。並
得許用垂頭押胯。其用銀及? 石者。並不得用鬧裝。其軍容隊伍。要資華飾。不
在此限。餘並請依所司條流。又制。節度使。准儀制令。諸軍一品已下。五品已
上。皆通用幰。六品已下。皆不得用幰。令非冊拜及婚會。並不得用幰。又准少
府式。公主出降。犢車兩乘。一金銅裝。郡主犢車兩乘。一銅裝。縣主犢車兩乘。
一銅裝。又准鹵簿令。外命婦一品。厭翟車。從車六乘。二品三品。白銅飾犢車
一乘。從車四乘。四品白銅飾犢車一乘。從車兩乘者。今此附前件令式。參酌今
時之宜。且婦人本合乘車。近來率用簷子。事已成俗。教在因人。今請外命婦一
品二品。中書門下三品母妻。金銅飾犢車簷子。舁不得過八人。三品金銅飾犢車
簷子。舁不得過六人。非尚書省禦史臺。即以白銅飾簷子。舁不得過四人。四品
五品。白銅飾犢車。白銅飾簷子。舁不得過四人。六品以下。畫奚車簷子。舁不
得過四人。胥吏及商賈妻。並不得乘奚車及簷子。其老疾者。聽乘葦轝車及? 籠。
舁不得過二人。庶人准此。右伏緣白銅先已禁斷。今請應合用白銅者。通用? 石。
其胥吏及商賈妻女老病者。聽乘座車及葦轝車。餘並准所司條流處分。敕旨。並
依奏。又奏。婦人高髻險妝。去眉開額。甚乖風俗。頗壞常儀。費用金銀。過為
首飾。並請禁斷。其妝梳´篦等。伏請勒依貞元中舊制。仍請敕下後。諸司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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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榜示。限一月內改革。又吳越之間。織造高頭草履。亦請切加禁絕。其以彩帛
縵成高頭履。及平頭小花草履。既任依舊。餘請准所司條流。又奏。准營繕令。
王公已下。舍屋不得施重栱藻井。三品已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九架。廳廈兩頭門
屋。不得過五間五架。五品已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七架。廳廈兩頭門屋。不得過
三間兩架。仍通作鳥頭大門。勳官各依本品。六品七品已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
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非常參官。不得造軸心舍。及施懸魚對鳳瓦獸通袱乳
梁裝飾。其祖父舍宅。門廕子孫。雖廕盡。聽依仍舊居住。其士庶公私第宅。皆
不得造樓閣。臨視人家。近者或有不守敕文。因循製造。自今以後。伏請禁斷。
又庶人所造堂舍。不得過三間四架。門屋一間兩架。仍不得輒施裝飾。又準律。
諸營造舍宅。於令有違者。杖一百。雖會赦令。皆令改正。其物可賣者聽賣。若
經赦百日不改去。及不賣者。論如律。又奏。商人乘馬。前代所禁。近日得以恣
其乘騎。雕鞍銀鐙。裝飾煥爛。從以童騎。最為僭越。請一切禁斷。庶人準此。
師僧道士。除綱維及兩街大德。餘並不得乘馬。請依所司條流處分。諸部曲客女
奴婢。服絁紬絹布。色通用黃白。飾以銅鐵。客女及婢。通服青碧。聽同庶人。
兼許夾纈。丈夫許通服黃白。如屬諸軍諸使諸司。及屬諸道。任依本色目流例。
其女人不得服黃紫為裙。及銀泥罨畫錦繡等。餘請依令式。又制度衣服車乘器用
宮室等。其諸軍使職掌官等。並請約文武官例。各委本道本軍本使。以職掌高下。
約為等第。比類聞奏。又應諸色條流。請委禦史臺知彈禦史。兩巡使。京兆尹。
東都留守。河南尹。留臺禦史。外州府長吏。準條流月日切加糾察。如違越。沒
入所犯物。仍量加決責。其常參官具名聞奏。其在城諸軍使。各委本司句當。不
及者。委臺司覺察聞奏。敕旨。理道所關。制度最切。其喪葬婚嫁。吉凶禮物。
雖不在條件之內。亦委所司。準令式句當。仍加捉搦。其禁軍仗衛雜飾。及諸道
節鎮等使。軍裝衣服。即不在此限。餘並依奏。 

其年七月。度支戶部鹽鐵三司奏。准今年六月敕。令三司官典。及諸色場庫所由
等。其孔目。句檢。句覆。支對。句押。權遣。指引進庫官。門官等。請許服細
葛布折造。及無紋綾充衫及袍襖。依前通服綠。闇銀藍鐵充腰帶。不得乘毛色大
馬。鞍轡踏鐙用? 石。其驅使官。有正官。及在城及諸色倉場官等。請許服細葛
布折造。及庶人紋綾充衫袍。依前服綠。藍鐵充腰帶。乘小馬。鞍轡銜鐙用? 石。
其驅使官。未有正官。及與行按令史等。請許麤葛布及官絁等充衫襖。亦請依前
通服綠。銅鐵腰帶。乘蜀馬。其鞍用烏漆鐵踏鐙。聽於每司。各許三人著綠布衫。
其不行按令史並書手。服白。仍並不許乘馬及馬從。通引官許依前麤紫絁及紫布
充衫袍。藍鐵腰帶。乘小馬。鞍用烏漆鐵踏鐙。其行官門子等。請許依前服紫麤
絁充衫襖。藍鐵腰帶。仍不許乘馬。其騾綱車綱等。緣常押驢騾於諸州府搬運。
及送遠軍衣賜。須應程期。請許依前麤紫絁充襖。藍鐵腰帶。乘驢車。出塞即請
許乘麤牡馬。餘並不得違元敕。揀子及諸色小所由。並請服白布衫。及應向外監
院職掌所由。請敕下後。約省使條流。遞減一等處分。除此外。餘並準元敕處分。
依奏。 

七年八月九日敕。今年十月。服冬裘後。其衣服輿馬。並宜準太和六年六月十七
日敕處分。如固違制度。九品已上。量加黜責。其布衣。五年不得選舉。 

開成四年二月。淮南觀察使李德裕奏。臣管內婦人。衣袖先闊四尺。今令闊一尺
五寸。裙先曳地四五寸。今令減五寸。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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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六月。禦史中丞黎植奏。伏以朝官出使。自合驛馬。不合更乘簷子。自此請
不限高卑。不得輒乘簷子。如病。即任所在陳牒。仍申中書門下及禦史臺。其簷
夫自出錢雇。節度使有病。亦許乘簷子。不得便乘臥轝。宰相三公師保尚書令正
省僕射。及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餘官並不在乘限。其簷子任依漢魏故事。準
載步輿步輿之制。不得更務華飾。其三品已上官。及刺史赴任。有疾亦任所在陳
牒。許暫乘。病瘥日停。不得驛中停止。人夫並須自雇。又中書門下奏。臺司所
奏條流簷子事。更須商量。其常參官或諸司長史。品秩高者。有疾及筋力綿怯。
不能控馭。望許牒臺。暫乘簷子。患損勒停。其出使郎官。中路遇疾。令自雇夫
者。若所詣稍遠。計費極多。制下檢身。不合貸借。輕齎則不濟所要。無偏則不
可支援。如中路遇疾者。所在飛牒申奏。差替去。以此商量。庶為折衷。餘請依
禦史臺所奏。 

  冠 

唐制。親王服遠遊三梁冠。五品已上。兩梁冠。九品已上。一梁冠。武官及中書
門下九品已上。服武弁平巾幘。禦史服法冠。武德四年七月敕。折上巾。軍旅所
服。即今? 頭是也。自後紗帽漸廢。貴賤用之。故事。全復皁而向後幙髮。俗謂
之? 頭。周武建德中。裁為四腳。 

其年十二月。高祖問秘書丞令狐德棻曰。丈夫冠。婦人髻。競為高大。何也。對
曰。在人之身。冠髻為上。所以古人方諸君子。昔東晉之末。君弱臣強。江左之
士。莫不衣小而裳大。及宗武正位之後。君尊而臣卑。俄亦變改。此即近事之徵。 

貞觀八年五月七日。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 頭起於周
武帝蓋取便於軍容耳。今四方無虞。當偃武事。此冠頗採古法。兼類? 頭。乃宜
常服。至開元十七年。廢不行用。 

開元十九年六月敕。應五品已上。行六品冠。去琪珠。 

二十五年。工部太常寺。衣冠祭服並幘。諸司供奉官衣冠履舄等。所司七年一替。
三年一給。未滿三年。有損壞者。並自修理。 

乾元元年十月一日。知司天臺事韓穎奏。五官正。奉敕創置。其官職配五方。上
稽五緯。臣請冠上加一星珠。衣從本方正色。每至元日冬至朔望朝會。及諸大禮。
即服以朝見。仍望永為恆式。敕旨依。 

貞元七年十一月。上問冠冕於宰臣。時董晉對曰。古之人服冠冕者。動有佩玉之
響。以節步也。故大禹惡衣服而致美於黻冕。上然之。 

  巾子 

武德初。始用之。初尚平頭小樣者。 

天授二年。則天內宴。賜群臣高頭巾子。呼為武家諸王樣。景龍四年三月內宴。
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其樣高而踣。皇帝在藩時所冠。故時人號為英王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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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十九年十月。賜供奉及諸司長官羅頭巾。及官樣圓頭巾子。 

永泰元年。裴冕為左僕射。自創巾。號曰僕射樣。 

太和三年正月。宣令諸司小兒。勿許裹大巾子入內。 

  魚袋 

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
袋。 

五年八月十四日敕。恩榮所加。本緣品命。帶魚之法。事彰要重。豈可生平在官。
用為褒飾。纔至亡沒。便即追收。尋其始終。情不可忍。自今已後。五品已上有
薨亡者。其隨身魚袋。不須追收。 

鹹亨三年五月三日。始令京官四品五品職事。佩銀魚。是日。出內魚袋賜之。 

垂拱二年正月二十日赦文。諸州都督刺史。並準京官帶魚袋。 

天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改內外官所佩魚為龜。至神龍二年二月四日。京文武官
五品已上。依舊式佩魚袋。 

久視元年十月十三日。職事三品已上龜袋。宜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
上守下行。皆依官給。 

神龍元年六月十七日赦文。嗣王郡王有階級者。許佩金魚袋。至開元元年八月二
十日。諸親王長子。先帶郡王官階級者。亦聽著紫。佩魚袋。 

二年八月制。京文官五品已上。依舊式佩銀魚袋。 

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進佩魚。散職佩魚。自茲始也。 

 蘇氏記曰。自永徽以來。正員官始佩魚。其離任及致仕。即去魚袋。員外判試
並檢校等官。並不佩魚。至開元九年九月十四日。中書令張嘉貞奏曰。致仕官及
內外官五品已上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見占闕者。聽準正員例。許終身佩魚。
以為榮寵。以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 

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赦文。魚袋。著紫者金裝。著緋者銀裝。 

開元二年閏二月敕。承前諸軍人。多有借緋及魚袋者。軍中卑品。此色甚多。無
功濫賞。深非道理。宜敕諸軍鎮。但是從京借。並軍中權借者。並委敕封收取。
待立功日。據功合德。即將以上者。委先借後奏。其靈武。和戎。大武。幽州鎮
軍。赤水。河源。瀚海。安西。定遠等軍。既臨賊衝。事藉懸賞。量軍大小。各
封金魚袋一二十枚。銀魚袋五十枚。並委軍將。臨時行賞。 

唐會要卷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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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輿服下  笏 

武德四年八月十六日。詔五品已上執象笏。已下執竹木笏。舊制。三品已下。前
挫後直。五品已上。前挫後屈。武德已來。一例上圓下方。其日敕。凡笏周制七。
周禮。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晉宋以來。謂之手板。自西魏後。五品已上。
通用象牙。六品以下。兼用竹木。近唯尚書郎執笏。公卿但以手板。後周保定四
年。百官始執笏。至晉宣時。內外婦人執笏。其拜俛伏興俱執之。 

開元八年九月敕。諸笏。三品已上。前屈後直。五品已上。前屈後挫。並用象。
九品已上。竹木。上挫下方。男以上聽依品爵執笏。假板官亦依例。 

  異文袍 

武德四年八月十六日。敕三品已上。服大料紬綾及羅。其色紫。飾用玉。五品已
上。服小料紬綾及羅。其色朱。飾用金。六品已上。服絲布雜小綾。交梭及雙紃。
其色黃。六品七品飾銀。八品九品? 石。流外及庶人。服紬絹絁布。其色通用黃
白。飾用銅鐵。 

天授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內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
勒回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慎忠勤。榮進躬親。自此每新除都督刺史。
必以此袍賜之。 

延載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繡袍以賜文武官三品已上。其袍文仍各有訓誡。諸王
則飾以盤龍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以對雁。左右衛將軍。飾以對麒麟。左
右武衛。飾以對虎。左右鷹揚衛。飾以對鷹。左右千牛衛。飾以對牛。左右豹韜
衛。飾以對豹。左右玉鈴衛。飾以對鶻。左右監門衛。飾以對獅子。左右金吾衛。
飾以對豸。文銘皆各為八字回文。其辭曰。忠貞正直。崇慶榮職。文昌翊政。勳
彰慶陟。懿沖順彰。義忠慎光。廉正躬奉。謙感忠勇。 

開元十一年六月。敕諸衛大將軍。中軍郎將袍文。千牛衛瑞牛文。左右衛瑞馬文。
驍衛虎文。武衛鷹文。威衛豹文。領軍衛白澤文。金吾衛辟邪文。監門衛獅子文。
每正冬陳設。朝日著甲。會日著袍。 

貞元三年三月。初賜節度觀察使等新制時服。上曰。頃來賜衣。文綵不常。非制
也。朕今思之。節度使文。以鶻銜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以鴈銜儀
委。取其行列有序。冀人人有威儀也。 

其年十一月九日。令常參官服衣綾袍。金玉帶。至八年十一月三日。賜文武常參
官大綾袍。 

太和六年六月。敕三品已上。許服鶻銜瑞草。雁銜綬帶。及對孔雀綾袍襖。四品
五品。許服地黃交枝綾。六品已下常參官。許服小團窠綾。及無紋綾。隔織獨織
等充。除此色外。應有奇文異制袍襖綾等。並禁斷。其中書門下省尚書省禦史臺
及諸司三品官。並勒下後。許一月日改易。應諸司常參官。限敕下後兩月日改易。
除非常參官及供奉官。外州府四品已上官。許通服絲布。仍不得有花文。一切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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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其花絲布及繚綾。除供禦服外。委所在長史禁毀訖聞奏。其不可服絲布者。
敕下後。限一月並須改易。 

  輅車 

武德初著令。天子鑾輅五等。玉金象革木。以供服乘用之。屬車十乘。指南車。
記裏鼓車。白鷺車。鸞旗車。辟惡車。皮軒車。安車。耕根車。四望車。羊車。 

貞觀元年十一月。始加豹尾車。黃鉞車。通為十二乘也。以為儀仗之用。大駕行
幸。則分前後。施於鹵簿之內。若大陳設。則分左右。施於儀衛之中。高祖太宗。
大禮則乘大輅。高宗不喜乘輅。每有大禮。則禦輦。至則天以為常。元宗以輦不
中禮。廢而不用。舊制。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芳輦。三曰仙遊輦。四曰
小輕輦。五曰芳亭輦。六曰大玉輦。七曰小玉輦。轝有三。一曰五色轝。二曰常
平轝。其用如七輦之儀。三曰腰轝。則常禦焉。 

開元十一年冬。祀南郊。乘輅而往。禮畢。騎還。自是行幸郊祀。皆騎於儀衛之
內。其五輅腰轝。陳於鹵簿而已。 

貞元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戶部侍郎裴延齡。奉進止。修造法駕禦輅排城等。 

元和十年十月。上閱新作指南車記裏車於麟德殿。 

會昌六年十一月。太僕寺奏。請重修禦輅鼓法駕等車二十四乘。並調馬拖車一十
三乘。 

  乘車雜記 

貞觀十三年。上幸九成宮。時中郎將結社爾反。犯禦營。馬騎得踰長幕。宿衛官
拒之。方敗走。太宗乃遣造為漆盾。於三衛幕外。編以為城。於盾而綵畫為獸頭。
鹹外向。令馬騎見之。不敢進。遂為永式。至顯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有司奏。
請造排車七百乘。擬車駕行幸。運載排城。上以為勞煩。乃令於舊頓築牆為固。 

顯慶二年十月。左僕射於志寧奏。請駕行日。須三部張設。更造九十連帳。及三
梁等。上曰。九十連帳。非惟營造費功。又大須車牛運輦。朕坐小帳。足以自安。
行日止用兩部帳幕。不須辦三部。其殿中帳幕兩部外。宜迴與衛尉。無忌奏曰。
陛下每事儉約。非惟不造大帳。又減一部。事多省約。彌彰聖德。抃舞稱賀。 

二年十一月詔。朕近尋殿中舊帳。寶鈿鞍轡甚多。既非所須。徒煩貯掌。其殿中
供奉。及妃嬪已下寶鈿。並金裝鞍轡韉鞦等。並宜令毀剔。各依儀式。須賜人者
量留。 

開元十五年七月。敕殿中鞍轡繖扇。及諸司雜物。須修理造作者。本司送至作所
修理訖。自往請受。不得追匠就本司。其不可送作司者。給匠修理。其物應納庫
藏。亦本司自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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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寶元年正月敕。黃鉞古來。以金為飾。金者。應五行之數。其黃鉞宜改為金鉞。
副威武之義也。 

七載正月二十八日。太常卿韋韜奏。禦案褥床帳。望去紫用赤黃。制曰。可。十
載七月。敕近改旗幟為赤黃。以符土德。其諸衛隊仗緋色者。宜令所司。依內出
黃色樣。即造。其槍並用赤稠木。仍依本色。不須更染別色。長一丈四尺為限。
其諸軍職掌。有先用火焰緋幡處。宜各依一樣。送付諸道。準此改換。先用赤色
宜停。 

  羃?  

武德初。襲齊隋舊制。婦人多著羃? 。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至永徽已後。
皆用帷帽。拖裙到頸。即漸為淺露矣。龍朔三年。有敕禁斷。初雖暫息。旋又仍
舊。 

鹹亨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又敕下百官家口。鹹預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
障蔽。比來多著帷帽。遂棄羃? 。曾不乘車。別坐簷子。遞相倣效。寖成風俗。
過為輕率。深失禮容。前者已令漸改。如聞猶未止息。理須禁斷。自後不得更然。 

  戟 

景龍三年七月。皇后表請。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者。請見同任職事官。聽子孫
用蔭。門施棨戟。制從之。 

開元八年九月敕。廟社宮門。正一品。開府儀同三司。嗣王。郡王。上柱國柱國
帶職事二品已上。及京兆河南尹。大都督。大都護。開國及護軍帶職事三品。若
下都督諸州門。其門戟幡有破壞。五年一易。百官門不在官易之限。薨者葬訖追
納。若子孫合給者。聽準數留。不足更給。其以理去任。及改為四品官。非被貶
責。並不合追收。元宗朝。衛尉卿張介然為河隴行軍司馬。因入奏上言曰。臣今
三品。合立棨戟。臣河東人。若得本鄉立之。百代榮盛。上曰。卿且將戟歸故鄉。
朕更別給卿戟。列於京宅。本鄉立戟。介然始也。檢年月未獲。 

天寶六載四月八日。敕改儀制令。廟社門。宮殿門。每門各二十戟。東宮每門各
十八戟。一品門十六戟。嗣王郡王。若上柱國柱國帶職事二品。散官光祿大夫已
上。鎮國大將軍已上。各同職事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護。門十四
戟。上柱國柱國帶職事三品。上護軍帶職事二品。若中都督。上州。上都護。門
十二戟。國公及上護軍帶職事三品。若下都督。中下州。門各十戟。並官給。 

上元元年閏正月。宰臣呂諲令立戟。有司送戟至宅。或曰。吉慶之事。不宜以凶
服受之。諲遂權釋襂服衣吉。當中而拜。識者譏其失禮。 

貞元四年七月詔。試大理評事兼監察禦史李願。為銀青光祿大夫。兼太子賓客。
仍賜上柱國。以晟功高。故寵異之。賜勳。俾與父並列門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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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中書門下奏。應請列戟官。准儀制令。正一品。開府儀同三
司。嗣王郡王。並勳官上柱國柱國等帶職事三品已上。並許列戟。準天寶六載敕。 

六年四月八日敕文。散官光祿大夫。鎮軍大將軍已上。各同職事品。近日散試官。
使帶高階者眾。恐須商量者。伏請準舊制令本文。取帶三品已上正員職事官為定。
敕旨。宜依。 

元和六年十二月敕。立戟官階勳。悉至三品。然後申請。仍編於格令。 

其年。敕立戟官。京兆尹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義方。朝議大夫戶部侍郎護軍賜紫
金魚袋盧坦。立戟雖令式所著。似有闕文。造次而行。殊乖審慎。宜令各罰一月
俸料。其戟仍令所司收納。左司郎中陸質。句檢不精。禮部員外郎崔備。工部員
外郎元祐等。守官假器。其過尤深。各罰一季俸料。緣兵興以來。勳官超越。其
所立戟。須有明文。宜令所司準舊制。待官階勳並至三品。然後申請。仍編於格
令。近列立戟官。率有銀青階。而元義方獨據令文。上柱國官三品者。十二戟。
無以階敘戟之文。牒省申請。省司不能議。準式立戟。後轉為四品官。自非貶受。
兼判勳階。其戟不奪。既而盧坦以前任宣州刺史。是三品兼護軍。又請立戟。以
列於門。議者以坦居四品官。狀亦無據。臺司將劾而未舉。吏部尚書鄭餘慶。以
為不可。臺司因移牒給禮部狀。稱令文內。祇言勳官。並不言階。自貞元以來。
立戟一十八人。並無銀青色下階者。遂以上聞。故皆坐罰。而申之續放免。陸質
及崔備。元祐。俱罰一季俸料。 

十一年十月。禮部奏。寧武軍節度使李願奏雲。貞元三年立戟十二竿。經今三十
餘年。戟竿及衣幡破壞。準儀制令。官戟五年一換。敕旨。李願立戟年深。稱要
修換。有司詳檢。在格無文。以其家承忠勳。身著勞效。特宜賜與。用示恩榮。
即與重換其戟。收納舊者。 

十五年三月。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左右監門衛將軍魏簡。陳宏
慶。劉承偕。韋元素。仇士良。李藏用。李朝盛等奏。臣等準格令。合有棨戟之
榮。事下禮部。而員外郎賈?。以為進潭等三人。合立棨戟。其陳宏慶已下六人。
緣官是員外郎置。與節文不同。奏罷之。 

長慶二年十月。以禮部尚書韋綬。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辭日。請門戟十二。自持
赴鎮。從之。 

鹹通二年。楊汝士與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靜恭裏。兄弟並列門戟。時人榮之。 

天祐四年。太常禮院奏。兩浙節度使錢鏐。受冊訖。舊立門戟一十二枝。合準禮
例。更添四枝。仍五年一易。從之。 

 議曰。按禮祭法。上古祭名。不聞有戟神節神。近代受節。置於一室。朔望必
祭之拜之。非也。凡戟。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今之藩鎮。古之諸侯也。在其地
則施於公府門。爵位崇顯者。亦許列之私第。苟祭之拜之。不經之甚也。 

  雅樂上 



唐会要 

 271

高祖受禪。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九年正月十日。始命
太常少卿祖孝孫。考正雅樂。至貞觀二年六月十日。樂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
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以為撙節。治之隆替。豈此之由。禦史大夫杜淹對
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之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齊之將亡也。而為伴侶
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也。以是觀之。蓋樂之由也。太宗曰。
不然。夫音聲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悲悅之情。
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聞之則悲耳。豈樂
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後庭花。伴侶之曲。其聲俱存。朕當為公奏之。
知公必不悲矣。尚書右丞魏徵進曰。古人稱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
鐘鼓雲乎哉。樂在人和。不由音調。上然之。初。孝孫以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
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以十
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為宮。按禮記。大樂與天地同和。故制十二和之樂。合三十
二曲。八十有四調。祭圜丘以黃鍾為宮。方澤以林鍾為宮。宗廟乙太簇為宮。五
郊朝賀饗宴。則隨月用律為宮。初。隋但用黃鍾一宮。惟扣七鍾。餘五鍾虛懸而
不扣。及孝孫建旋宮之法。扣鍾皆遍。無復虛懸者矣。凡祭天神。奏豫和之樂。
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和。天地宗廟登歌。俱奏肅和。皇帝臨軒。奏太和。王公
出入。奏舒和。皇帝食舉及飲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正和。皇太子軒懸出入。
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俎入。奏雍和。皇帝祭享酌酒
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和。五郊迎氣。各以月律。而奏其音。又郊廟祭享。
奏化康凱安之舞。周禮旋宮之義。亡絕已久。莫能知之。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 

貞觀初。張文收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為未甚詳悉。乃取歷代沿革。截竹為
十律二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召文收于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大
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鍾。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調律之。
聲皆響徹。時人鹹服其妙。尋授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復採三禮。更加釐革。
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奏元和之
舞。若封泰山。同用此樂。祭地祇方丘。以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
呂為羽。奏順和之舞。禪梁父同用此樂。祫禘宗廟。以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
簇為徵。應鍾為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類上帝。黃鍾為宮。奏元和
之曲。大蠟大報。以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等調。奏元和。順和。
永和之曲。明堂雩。以黃鍾為宮。奏元和之曲。神州社稷藉田。宜乙太簇為宮。
雨師以姑洗為宮。山川以蕤賓為宮。並奏順和之曲。饗先妣。以夷則為宮。奏永
和之曲。大饗讌。奏姑洗蕤賓二調。皇帝郊廟食舉。以月律為宮。並奏休和之曲。
皇帝郊廟出入。奏太和之曲。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樂。並以姑洗為宮。皇帝大射。
以姑洗為宮。奏騶虞之曲。皇太子奏貍首之曲。皇太子軒懸。以姑洗為宮。奏永
和之曲。凡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林
鍾。奏夷則。歌中呂。奏無射。歌夾鍾。凡黃鍾蕤賓為宮。其樂九變。大呂林鍾
為宮。其樂八變。太簇夷則為宮。其樂七變。夾鍾南呂為宮。其樂六變。姑洗無
射為宮。其樂五變。中呂應鍾為宮。其樂四變。天子十二鍾。上公九。侯伯七。
子男五。卿六。大夫四。士三。然後樂教大備。 

貞觀十四年六月一日。詔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雖加以誠潔。而廟樂未稱。
宜令所司。詳諸故實。制定奏聞。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近奉德音。俾令釐革。嘉
名創立。實宜允副。伏惟皇祖宏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並積德累仁。重光襲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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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覃行葦。慶隆瓜瓞。詩雲。濬哲惟商。長發其祥。言殷之先祖。久有深智。虞
夏二代。發其祥也。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登歌則各為辭。太祖景皇帝。
跡肇沮漆。教漸豳岐。胥宇之志既勤。靈臺之萌始附。詩雲。君子萬年。永錫祚
? 。言遐遠之期。惟天所命。長與福祚。流於子孫也。廟樂請奏永錫之舞。世祖
元皇帝。丕承鴻緒。克紹宏猷。實啟蕃昌。用集寶命。易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
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言德應天道。行不失時。剛健靡滯。文明不配也。廟樂請
奏大有之舞。高祖大武皇帝。應期馭歷。揖讓受終。奄有四方。仰齊七政。介以
景福。申茲多祜。式崇勿替。誕保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謂終始之
道。皆能大明。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明之篇。稱文王有明德。廟樂請奏
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德載物。凝暉麗天。易曰。含宏光大。品物鹹亨。言坤
道至靜。柔順利貞。資生庶類。皆暢達也。廟樂請奏光大之舞。給事中許敬宗議
曰。臣聞七廟觀德。義冠于宗祀。三祖在天。式章於嚴配。前聖所履。莫大於茲。
鍾律革音。播鏗鏘於享薦。羽籥成列。申蹈厲於烝嘗。爰詔典司。乃加隆稱。循
聲覈實。敬闡尊名。謹備樂章。式昭彜範。皇祖宏農府君。宣簡公。懿王廟樂。
請同奏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廟樂。請奏永錫之舞。世祖元皇帝廟樂。請奏大有
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大之舞。七廟
登歌。請每室別奏。詔曰。可。 

麟德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詔。國家平定天下。革命創制。紀功旌德。久被樂章。今
郊祀四懸。猶用幹戚之舞。先朝作樂。韞而未申。其郊廟享宴等。所奏宮懸文舞。
宜用功成慶善之樂。皆著履執紼。依舊服蔥褶。童子冠。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陣之
樂。皆被甲持戟。其執纛之人。亦著金甲。人數並依八佾。仍量加簫笛歌鼓等。
于懸南列坐。若舞即與宮懸合奏。其宴樂內二色舞者。仍依舊別設。 

鹹亨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上自製樂十四首。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
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州。得一。慶雲之曲。詔有司。諸大祀享並奏之。 

上元三年十一月三日。敕新造上元之舞。先令大祀享皆將陳設。自今以後。圜丘
方澤。太廟祀享。然後用此舞。餘祭並停。 

儀鳳二年十一月六日。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據貞觀禮。郊享日。文舞奏豫和順和
等樂。其舞人著委貌冠服。手執籥翟。其武舞奏凱安。其舞人著平冕。手執幹戚。
奉麟德三年十月敕。文舞改用功成慶善樂。武舞改用神功破陣樂。並改器服。但
以慶善不可降神。神功破陣樂。又未入雅樂。雖改用器服。其舞曲依舊。迄今不
改。事既不安。恐須別有處分。詔曰。舊文舞武舞。既不可廢。並器服總宜依舊。
若軒懸作上元舞日。仍奏神功破陣樂。及功成慶善樂。並殿庭用舞。並須引出懸
外。作其安置。舞曲宜更商量。作安穩法。並錄凱安六變法象奏聞。二十二日。
萬石又與刊正樂官等奏曰。謹按凱安舞。是貞觀年中所造。武舞準貞觀禮及今禮。
但郊廟祭享。奏武舞之樂即用之。凡有六變。一變象龍興參墟。二變象剋靖關中。
三變象夷夏賓服。四變象江淮寧謐。五變象獫狁讋伏。六變復位。象兵還振旅。
謹按貞觀禮祭享曰。武舞准作六變。亦如周之大武六成樂止。按樂有因人而作者。
則因人而止。如禮雲。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升堂。升堂
而樂闋。是也。有著成數者。數終則止。不得取行事賒促。為樂終早晚。如禮雲。
三闋六成八變九變是也。今禮奏武舞六成。而數終未止。既非師古。不可依行。
武舞凱安。望請依古禮及貞觀禮。六成樂止。立部伎內。破陣樂五十二遍。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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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樂。祇有兩遍。名曰七德。立部伎內。慶善樂七遍。修入雅樂。祇有一遍。名
曰九功。上元舞二十九遍。今入雅樂。一無所減。每見祭享日。三獻已終。上元
舞猶自未畢。今更加破陣樂慶善樂。恐酌獻已後。歌舞更長。其雅樂內破陣樂慶
善樂及上元舞三曲。並望修改通融。令長短與禮相稱。冀望於事為便。破陣樂有
象武事。慶善樂有象文事。按古六代舞。有雲門。大鹹。大夏。大韶等。是古之
文舞。殷之大濩。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儒先相傳。國家以揖讓得天下。則先
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望請應用二舞日。先奏神功破陣樂。次
奏功成善慶樂。先奉敕于圜丘方澤。太廟祀享日。則用上元舞。臣據見行禮。欲
于天皇酌獻降。復位已後。即作凱安。六變樂止。其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
上元之舞三曲。待改修訖。以次通融作之。即新舊並行。前後有序。詔從之。 

開元八年九月。瀛州司法參軍趙慎言。論郊廟用樂表日。祭天地宗廟。樂合用商
音。又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調。鄭玄雲。此無商調者。祭尚柔。商堅剛也。以
臣愚知。斯義不當。但商金聲也。周家木德。金能剋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
即殊周室。五音損益。須逐便宜。豈可將木德之儀。施土德之用。又說者以商聲
配金。即作剛柔理解。殊不知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實由其人。人和
則音柔。人怒則聲烈。故禮稱怒心感人者。其聲粗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
祇如宮聲為君。商聲為臣。豈以臣位配金。金為臣道。便為剛乎。是知周制無商。
不為堅剛見闕。蓋以扶木德。忌金行。故國祚靈長。後業昌盛。卜世三十。卜年
八百。是去金之應也。即人神之心可見。剛柔之理全乖。原夫聖人之心。詳夫作
者之旨車服器械。為易代之通規。郊禋聲調。避德王之刑剋。此不疑之理也。其
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又郊廟二舞人。不依古制。未協人神。按周禮以樂舞
教國子。舞雲門。大鹹。大濩。大武。是知古之舞者。即諸侯之子孫。容服鮮麗。
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今之舞人。並容貌蕞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
降福。固亦難矣。有隋之際。猶以品子為之。號為二舞郎。逮乎聖朝。遂變斯制。
誠願革茲近誤。考復古道。其二舞聖人。望取品子年二十已下。顏修正者充。令
太常博士主之。准國子學給料。行事之外。習六樂之道。學五禮之儀。經十周年。
量文武授散官。號曰雲門生。又按周禮奏太簇。歌應鍾。以享地祇。注雲。地祇。
謂神州社稷也。太簇。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故鬥柄建亥。則日
月會於寅。鬥柄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
用符於交會。今之祭社。即乖古法。乃下奏太簇。上歌黃鍾。俱是陽律。上下歌
奏不異。仍是陽合於陽。非特違其禮經。抑亦乖於會合。其社壇歌黃鍾。望改為
應鍾。又五郊工人舞人衣服。合依方色。按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鐘禮地。以青
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是知五天帝德。色玉
不同。四時文物。各隨方變。冀以同色相感。同事相宜。陰陽交泰。莫不由此。
今祭器茵褥。總隨於五方。五郊衣服。獨乖于方色。舞者常持皁飾。工人恆服絳
衣。以臣愚知。深為不便。但五行相剋。賢愚共悉。絳為火色。有忌于金方。皁
為水位。則妨於火德。事理乖迕。居然可明。其工人舞人衣。望各依方色。其宗
廟黃色。仍各以所主色褾袖。又以樂理身心。禮移風俗。請立樂教。以化兆民。
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其國子諸生。望教以樂經。同於禮傳。
則人人知禮。家家知樂。自然風移俗易。災害不生。其樂經章目。雖詳稍乖旨要。
望委通明博識修撰訖。然後頒下。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縚。令博士韋逌。直大樂
季尚沖。樂正沈元禮。郊社令陳虔。申懷操等。銓敘前後所行用樂章為五卷。以
付大樂鼓吹兩署。令工人習之。時太常舊相傳有讌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雲。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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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中。侍中楊恭仁趙方等所銓集。詞多鄭衛。皆近代詞人雜詩。至是。縚又令大
樂令孫元成。更加釐革。編為七卷。 

開元十三年。詔燕國公張說。改定樂章。上自定聲度。說為之詞令。太常樂工。
就集賢院教習。數月方畢。因定封禪郊廟詞曲及舞。至今行焉。司徒杜佑論曰。
夫音生於人心。心慘則音哀。心舒則音和。然人心復因音之哀和。亦感而舒慘。
故韓娥曼聲哀哭。一裏愁悲。曼聲長歌。眾皆喜忭。斯之謂矣。是故哀樂喜怒敬
愛六者。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協律呂。諧五聲。舞也者。詠歌不足。故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動其容。象其事。而謂之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可以善人心
焉。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無故不撤樂。士無故不去琴瑟。以平其心。以暢其志。
則和氣不散。邪氣不幹。此古先哲後。立樂之方也。周衰政失。鄭衛是興。秦漢
已還。古樂淪缺。世之所存。韶武而已。下不達振鐸。上不達謳謠。但更其名。
示不相襲。知音復寡。罕能製作。而況古雅莫尚。胡樂薦臻。其聲怨思。其狀迂
怪。方之鄭衛。又何遠乎。爰自永嘉。戎羯叠亂。事有先兆。其在於茲。貞觀初。
作破陣樂。舞有發揚蹈厲之容。歌有和易嘽發之音。以表興王之盛烈。何讓有周
之大武。豈近古相習。所能思關哉。而人間胡戎之樂。久而未革。古者因樂以著
教。其感人深。乃移風俗。將欲閑其邪。正其頹。惟樂而已。太宗文皇帝。留心
雅正。厲精文教。命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
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
濫。為之折衷。西漢以來。郊祀明堂。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近代加祼地迎
牲飲福酒。今夕牲祼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去飲福酒之樂。周享神諸樂。多
以夏為名。宋以永為名。梁以雅為名。後周亦以夏為名。隋氏因之。國朝以和為
名。旋宮之樂久喪。漢章帝建初三年。鮑鄴始請用之。順帝陽嘉二年復廢。累代
習黃鍾一均。變極七音。則五鍾廢而不擊。反謂之啞鍾。孝孫始為旋宮之法。造
十二和樂。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樂。又製文舞武舞。文
舞朝廷謂之九功舞。武舞朝廷謂之七德舞。樂用鐘。磬。柷。敔。晉鼓。琴。瑟。
箏。竽。笙。簫。笛。篪。塤。錞於。鐃鐸。舞拍。舂牘等。謂之雅樂。唯郊廟
元會冬至。及冊命大禮。則辨其曲度章句。而分始終之次。二十九年六月。太常
奏東封太山日。所定雅樂。其樂曰豫和六變。以降天神。順和八變。以降地祇。
皇帝行用太和之樂。其封泰山也。登歌奠玉幣。用肅和之樂。迎俎用雍和之樂。
酌福飲福。用壽和之樂。送文迎武。用舒和之樂。亞獻終獻。用凱安之樂。送神
用夾鍾宮元和之樂。禪社首送神。用林鍾順和之樂。享太廟迎神。用太和之樂。
獻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獻。用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獻。
用大政之舞。世祖元皇帝酌獻。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堯皇帝酌獻。用大明之舞。
太宗文武皇帝酌獻。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大帝酌獻。用鈞天之舞。中宗孝和皇
帝酌獻。用太和之舞。睿宗大聖貞皇帝酌獻。用景雲之舞。徹豆用雍和之舞。送
神黃鍾宮永和之樂。臣以樂章殘缺。積有歲時。自有事東巡。親謁九廟。聖情敦
禮。精祈感通。皆祠前累月。考定音律。請編諸史冊。萬代施行。乃下制曰。王
公卿士。爰及有司。頻詣闕上言。請以唐樂為名者。斯至公之事。朕安得辭之焉。
然則大鹹。大韶。大濩。大夏。皆以大字表其樂章。今依所請。宜曰大唐樂。 

唐會要卷三十三 

  雅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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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上乙太常舊鐘磬。自隋以來。所制五聲。或有差錯。謂太
常少卿於休烈曰。古者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以合陰陽之序。和則人不夭劄。
物不疵癘。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以親享郊廟。每聽樂聲。或宮商不倫。或鐘
磬失度。可盡將鐘磬來。朕當於內自定。太常進入。帝集樂工。考試數日。審知
差錯。然後令再造及磨刻。二十五日。一部先畢。召太常樂工。帝臨二殿親觀考
擊。皆合五音。送太常。二十八日。帝又於內造樂音三十一章。送赴太常。郊廟
歌之。 

廣明初。黃巢幹紀。樂工淪散。全奏幾亡。及昭宗即位。將親謁郊廟。有司進造
樂懸。詢於舊工。莫知制度。時太常博士殷盈孫。乃按周官考工記。究其銑於鼓
鉦舞之法。用演算法乘除鎛鐘之輕重高低。乃定懸下編鐘。正黃鐘九寸五分。倍
應鐘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口項之量。徑衡之圍。悉為圖進。遣金工依法鑄
之。凡二百四十口。修奉使宰臣張濬。求知聲者。令先較定石磬。合而擊拊之。
八音克諧。觀者聳聽。時議者論樂懸之架不同。濬復奏議曰。臣伏準舊制。太廟
含元殿。並設宮懸三十六架。太清宮。南北郊。社稷。及諸殿庭。並二十架。今
修奉樂懸。太廟合造三十六架。臣今參議。請依古禮。用二十架。伏自兵興已來。
雅樂淪缺。將為修奉。事實重難。變通宜務於酌中。損益當循於寧儉。臣聞諸舊
史。昔武王定天下。至周公相成王。始暇制樂。魏初。無樂器及伶人。後稍得登
歌會舉之樂。明帝大明末。詔增益之。鹹和中。鳩集遺逸。尚未有金石之音。至
孝武太元中。四廟金石始備。郊祀猶不舉樂。宋文帝元嘉九年。初調金石。二十
四年。南郊始設登歌。廟舞猶闕。孝武建元中。有司奏郊廟宜設備樂。始為詳定。
故後魏孝文太和初。司樂上書。陳樂章有闕。請集群官議定。廣修器數。正立名
品。詔雖行之。仍有殘缺。隋文踐阼。太常議正雅樂。九年之後。唯奏黃鐘一宮。
郊廟止用一調。據禮文。每一代之樂。二調並奏。六代之樂。凡十二調。其餘聲
律。皆不復通。高祖受隋禪。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九
年。命太常考正雅樂。貞觀二年。考畢上奏。蓋其事大。故歷代不能速成。今時
近郊天。式脩雅樂。制度之間。亦宜撙節。伏準儀禮宮懸之制。陳鎛鐘十二架。
當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設編鐘一架。乙丁辛癸。各設編磬一架。合為二十
架。樹建鼓於四隅。當乾坤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氣。宗廟殿庭。皆用此制。無
聞異同。漢魏晉宋齊六朝。並用二十架。隋氏平陳。檢梁故事。乃設三十六架。
國初因之不改。高宗皇帝初成蓬萊宮。充庭七十二架。尋乃省之。則?虡架數太
多。本近於侈。止於二十架。正協禮經。從之。古制雅樂。宮懸之下。編鐘四架
十六口。近代二十四口。正聲十二。倍聲十二。各有律呂。凡二十四聲。登歌一
架。亦二十四鐘。雅樂淪減。至是復全。 

  太常樂章 

太清宮薦獻大聖祖元元皇帝。奏混成紫極之舞。 

天寶元年四月十四日。有司奏。請降神用混成之樂。送神用太一之樂。樂章十一。
檢撰人未獲。 

饗德明興聖皇帝廟。酌獻並奏長發之舞。樂章九。吏部侍郎李紓撰。 

獻祖宣皇帝室酌獻。奏光大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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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十四年。祕書監顏師古議。皇祖宏農府君。宣簡公。懿皇。三廟之樂。請同
奏長發之舞。至開元十三年。封禪定廟樂。改用光大之舞。樂章闕。 

懿祖光皇帝室酌獻。奏長發之舞。 

開元十三年定議。依舊用長發之樂。至貞元十四年四月。太常奏。與德明興聖獻
祖廟並同用宮懸。祭月享之。樂章闕。 

太祖景皇帝室酌獻。奏大政之舞。 

貞觀十四年。祕書監顏師古定議。請奏永錫之舞。給事中許敬宗議。奏大有之舞。
至開元十年改定。用大政之舞。樂章闕。 

世祖元皇帝室酌奏。用大成之舞。 

貞觀十四年。祕書監顏師古議。請奏大有之舞。許敬宗改用大成之舞。樂章闕。 

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室酌獻。奏大明之舞。 

貞觀十四年。祕書監顏師古議。奏大明之舞。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室酌獻。奏崇德之舞。 

先是。文德皇后廟樂。貞觀十四年。顏師古請奏光大之舞。許敬宗議同。及太宗
祔廟。遂停光大之舞。樂章闕。 

高宗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室酌獻。奏鈞天之舞。 

中宗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室酌獻。奏太和之舞。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室酌獻。奏景雲之舞。 

 已上廟。貞觀十四年六月。顏師古許敬宗已定樂章廟舞之號。至開元二十九年
六月。太常又奏。准十三年封禪日。有司所定九廟酌獻用舞之號。皆列於次。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室酌獻。奏廣運之舞。中書令郭子儀撰樂章。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室酌獻。奏惟新之舞。吏部尚書劉晏撰樂章。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室酌獻。奏保大之舞。中書令郭子儀撰樂章。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室酌獻。奏文明之舞。尚書左丞平章事鄭餘慶撰樂章。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室酌獻。奏大順之舞。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絪撰樂章。 

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室酌獻。奏象德之舞。中書侍郎平章事段文昌撰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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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睿聖文思孝皇帝室酌獻。奏和寧之舞。中書侍郎平章事牛僧孺撰樂章。 

敬宗睿武昭湣孝皇帝室酌獻。奏大鈞之舞。中書侍郎韋處厚撰樂章。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室酌獻。奏大成之舞。中書侍郎崔珙撰樂章。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室酌獻。奏大定之舞。中書侍郎李回撰樂章。 

宣宗聖武獻文孝皇帝室酌舞號。檢撰人未獲。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室酌舞號。檢撰人未獲。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室酌舞號。檢撰人未獲。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室酌獻。奏鹹寧之舞。撰樂章人闕。 

享讓皇帝廟樂章六。吏部侍郎李紓撰。 

饗諸太子廟樂章六。檢撰人未獲。 

儀坤廟樂章十二。散騎常侍徐彥伯撰。 

惠昭太子廟樂章六。左散騎常侍歸登。諫議大夫杜羔。給事中李逢吉。孟簡。職
方郎中知制誥王涯等。共撰。 

悼懷太子廟樂章六。檢撰人未獲。 

莊恪太子廟樂章六。結事中裴泰章。蘇滌等。共撰。 

祀五帝樂章十五。顯慶元年。左僕射於志寧撰。 

立春日。祀青帝壇。降神奏角音之舞。六變。立夏日。祀赤帝壇。降神奏徵音之
舞。六變。季夏土王。祀黃帝壇。降神奏宮音之舞。六變。立秋日。祀白帝壇。
降神奏商音之舞。六變。立冬日。祀黑帝壇。降神奏羽音之舞。六變。冬至日。
祭昊天上帝。樂章三。奏豫和之舞六變。夏至日。祭皇地祇。樂章三。奏順和之
舞。八變。開元十二年。禮部侍郎賀知章撰。 

祭神州地祇。樂章三。奏順和之舞。八變。貞觀十七年。太府卿蕭璟撰。 

春分日。祀朝日。樂章三。奏元和之舞。六變。顯慶元年。禮部侍郎許敬宗撰。
至乾元元年。中書舍人徐浩又撰。 

祭大社大稷。樂章四。貞觀十七年。左僕射於志寧撰。 

祭風師。樂章四。降神奏元和之舞。貞元六年。祕書監包佶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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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雨師。雷師。樂章五。降神奏元和之舞。貞元六年。祕書監包佶撰。 

蠟祭百神。樂章四。降神奏豫和之舞。禮部侍郎許敬宗撰。 

祭先農。樂章三。奏豐和之舞。二變。顯慶三年。太子洗馬郭瑜撰。 

祭先蠶。樂章二。奏永和之舞。顯慶三年。太子洗馬郭瑜撰。 

釋奠。樂章八。文宣公廟。奏宣和之舞。顯慶三年。國子博士范頵等撰。 

武成王廟。樂章五。奏宣和之舞。三變。貞元六年。原王傅于邵撰。 

祀九宮貴神。樂章六。奏元和之舞。檢撰人未獲。 

祭龍池。樂章十。 

開元元年。內出編入雜樂。十六年。築壇於興慶宮。以仲春之月祭之。紫微令姚
元崇等撰。 

殿庭元日冬至朝會。樂章七。 

元日迎送皇帝。奏太和。開元十三年。侍中源乾曜撰。 

群官行。奏舒和。上公上壽。奏休和。顯慶五年。中書侍郎李義府撰。 

皇帝受酒登歌。奏昭和。檢撰人未獲。 

中宮朝會。樂章四。皇后受冊。奏正和。中書侍郎李義府撰。 

東宮朝會。樂章五。迎送皇太子。奏永和。中書侍郎李義府撰。 

太子受酒登歌。奏昭和。檢撰人未獲。 

鄉飲。樂章十七。 

鹿鳴三奏。南陔一奏。嘉魚四奏。崇邱一奏。關睢五奏。鵲巢三奏。 

大射。樂章四。 

皇帝射。騶虞一奏。王公射。貍首一奏。卿大夫射。采蘋一奏。士射。采蘩一奏。 

  凱樂 

太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
則奏凱樂。注雲。獻功之樂也。又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樂。獻於社。注雲。兵
樂曰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示喜也。左氏傳載晉文公勝楚。振旅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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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魏晉以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戰功。是則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
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入京師。謹檢
貞觀顯慶開元禮書。並無儀注。今參酌今古。備其陳設。及奏歌曲之儀。如後。
凡命將征伐。有大功獻俘馘者。其日。備神策兵衛於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凱
歌用鐃吹二部。笛。篳。篥。簫。笳。鐃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也。樂工
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
將入都門。鼓吹振作。叠奏破陳樂。應聖期。賀朝歡。君臣同慶樂等四曲。破陳
樂詞曰。受律辭元首。相將討叛臣。鹹歌破陳樂。共賞太平人。應聖期詞曰。聖
德期昌運。雍熙萬宇清。乾坤資化育。海嶽共休明。闢土欣耕稼。銷戈遂偃兵。
殊方歌帝澤。執贄賀昇平。賀朝歡詞曰。四海皇風被。千年德永清。戎衣更不著。
今日告功成。君臣同慶樂詞曰。主聖開昌歷。臣忠奏大猷。君看偃革後。便是太
平秋。候行至大社及太廟門。工人下馬。陳列於門外。據周禮大司樂注雲。獻於
祖。大司馬雲。先凱樂獻於社。謹詳禮儀。則社廟之中。似合奏樂。伏以尊嚴之
地。鐃吹譁讙。既無明文。或乖肅敬。今請並各於門外陳設。不奏歌曲。俟告獻
禮畢。復導引奏曲如儀。至皇帝所禦樓前。兵仗旌門外二十步。樂工皆下馬。徐
行前進。兵部尚書介冑執鉞。於旌門內中路前導。周禮。師有功。則大司馬左執
律。右秉鉞。以先凱樂。注雲。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示將威。今吹律聽聲。其
術久廢。惟請秉鉞。以存禮文。次協律郎二人。公服執麾。亦於門外分導。鼓吹
令丞。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樂工之前。跪。具官臣某奏事。請奏凱樂。
協律郎舉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陳樂等四曲。樂闋。協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
奏。凱樂畢。兵部尚書太常卿退。樂工等並出旌門外立訖。然後引俘馘入獻。及
稱賀如別儀。別有獻俘馘儀注。俟俘囚引出。方退。伏請宣付當司。編入新禮。
仍令樂工教習。依奏。 

  讌樂 

武德初。未暇改作。每讌享。因隋舊制。奏九部樂。一讌樂。二清商。三西涼。
四扶南。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疏勒。九康國。至貞觀十六年十二月。宴
百寮。奏十部樂。先是。伐高昌。收其樂付太常。乃增九部為十部伎。今通典所
載十部之樂。無扶南樂。祇有天竺樂。不見南蠻樂。其後分為立坐二部。立部伎
有八部。一安樂。周平齊所作。周代謂之城舞。二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
三破陳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亦謂之八紘同軌樂。太宗平遼時作也。六上元
樂。高宗所作也。七聖壽樂。武太后所作。舞時。行列成字。字有聖超千古。道
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八光聖樂。高宗所造。自安樂已下。每奏皆擂大
鼓。同用龜茲樂。並立奏之。其大定樂加以金鉦。唯慶善樂獨用西涼樂。最為閑
雅。其破陳上元慶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鐘磬。以享郊廟。自天後臨朝。此
禮遂廢。神龍二年八月。敕立部伎舞人。以後更不得改補入諸色役。坐部伎有六
部。一讌樂。張文收所作也。又分為四部。有景雲慶善破陳承天等樂。二長壽樂。
武太后長壽年所作。三天授樂。武太后天授年所作。四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作。
因養吉了鳥嘗稱萬歲。故為樂以像之。五龍池樂。元宗所作。帝在藩邸時。居崇
慶坊宅中。經雨。地忽為池。及即位。以宅為宮。故為樂以表其祥。大小破陳樂。
元宗所作。生於立部伎。舞用四人。被之金甲。自長壽已下。皆用龜茲樂。舞人
皆著靴。唯龍池用雅樂。而無鐘磬。舞人盡躡履而行。其樂章又有破陳樂詞七首。
中和樂詞五首。五方師子詞五首。南詔舞聖樂詞五首。聖壽荷皇恩詞樂四首。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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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樂詞四首。大定樂詞六首。上元樂詞一十五首。文武順聖樂詞九首。貞觀末。
有裴神符者。妙解琵琶。作勝蠻奴火鳳傾盃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深愛之。高
宗末。其伎遂盛。於是洎天後至神龍之際。大增加立坐部伎諸舞。尋亦廢之。 

  清樂 

清樂。九代之遺聲。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已來舊曲。樂器製度。並諸歌
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自晉氏播遷。其音分散。不復存於內地。
苻堅滅涼得之。傳於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於江南。及隋平陳後。獲
之。隋文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因更損益。去其哀怨者而補之。因
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至煬帝。乃立清樂西涼等為九部。隋室喪亂。日益淪缺。
天後朝。猶有六十三曲。今其詞存者。有白雪。公莫舞。巴渝。明君。鳳將雛。
明之君。鐸舞。白鳩。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歡聞。團扇。懊儂。白紵。
玉樹後庭花。春江花月夜。長史變。丁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
棲烏夜飛。估客。楊叛兒。雅歌。驍壺。常林歡。三洲採桑。堂堂。泛龍舟等三
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詞。上林鳳
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四十四篇存焉。見通典。當江南之時。巾
舞白紵巴渝等。衣服各異。至梁武改省之。宋以江左諸曲哇淫。然而從容雅緩。
猶有士君子之風焉。自長安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漸缺。能合於管弦者。惟
明君。楊叛兒。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舊樂章多
或數百言。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言。漸漸訛失。與吳音轉遠。宜取於
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中。有歌工李郎子。北人也。聲調已失。雲學於俞才生。
郎子亡後。清樂唯歌一曲。詞典而音雅。自周隋以來。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
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唯琴家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琴調。蔡邕五弄。
謂之九弄。雅聲獨存。非朝廷郊廟所用。故不載。自唐虞迄三代。舞用國子。樂
用瞽師。漢魏後皆以賤隸為之。惟雅樂尚選良家子。國家每歲。閱司農戶容儀端
正者。歸之太樂。與前代樂戶。總名音聲人。歷代滋多。至於萬數。 

  散樂 

散樂歷代有之。其名不一。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總謂之百戲跳鈴。擲劍。
透梯。戲繩。緣竿。弄枕。珠大面撥。頭窟礧子。及幻伎激水化魚龍。秦王捲衣。
?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負嶽。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類。至於斷手足。
剔腸胃之術。自漢武帝。幻伎始入中國。其後或有或亡。至國初通西域。復有之。
高宗惡其驚俗。敕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具百戲。後魏道武明元二帝增修之。
每大設於殿前。後周武帝保定初罷之。至宣帝復召之。作殿庭。晝夜不息。隋文
時。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又總追集於東都。命太常教習每歲正月。於建國
門內廊八裏為戲場。百官起棚夾觀。昏以繼曉。十五日而罷。兩都各一親王主之。
自彈弦吹管以上。萬八千人。元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於禁以處之。若尋常饗會。
先一日具坐立部樂名。太常上奏。禦注其下。會日。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
次奏蹀馬。次奏散樂。然後奏部次第。並取當時進止。舊制之內。散樂一千人。
其數各繫諸州多少。輪次隨月當番。遇閏月六番。人各徵資錢一百六十七文。一
補之後。除考假輪半次外。不得妄有破除。貞觀二十三年十二月。詔諸州散樂。
太常上者。留二百人。餘並放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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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龍三年八月敕。太常樂鼓吹散樂音聲人。並是諸色供奉。乃祭祀陳設。嚴警鹵
簿等用。須有矜恤。宜免征徭雜科。 

  破陳樂 

貞觀元年正月三日。宴群臣。奏秦王破陳樂之曲。太宗謂侍臣曰。朕昔在藩邸。
屢有征伐。世間遂有此歌。豈意今日登於雅樂。然其發揚蹈厲。雖異文容。功業
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尚書右僕射封德彜進曰。陛下以
聖武戡難。立極安民。功成化定。陳樂象德。實宏濟之盛烈。為將來之壯觀。文
容習儀。豈得為比。太宗曰。朕雖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
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為過矣。七年正月七日。上製破陳樂舞圖。左
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鸛。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戰陳之形。
起居郎呂才。依圖教樂工一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為三變。每變為四陳。
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其後令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
藥。改制歌詞。更名七德之舞。十五日。奏之於庭。觀者睹其抑揚蹈厲。莫不扼
腕踴躍。懍然震悚。武臣烈將。鹹上壽雲。此舞皆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於是皆
稱萬歲。 

永徽二年十一月二日。上祀南郊。黃門侍郎宇文節奏言。依舊儀。明日朝群臣。
除樂懸。請奏九部樂。上因曰。破陳樂舞者。情不忍觀。所司更不宜設。言訖。
慘愴久之。至顯慶元年正月十五日。詔改破陳樂舞為神功破陳樂。至儀鳳三年七
月八日。上在九成宮鹹亨殿。宴韓王元嘉。霍王元軌。及南北軍將軍等。樂作。
太常少卿韋萬石奏。言破陳樂舞者。是皇祚發跡所由。宣揚祖宗盛烈。傳之於後。
永永無窮。自太皇臨禦四海。寢而不作。既緣聖情感愴。群臣不敢開言。臣忝職
樂司。廢缺是懼。依禮。祭之日。天子親總幹戚。以舞先祖之樂。與天下同樂也。
今破陳樂久廢。群下無所稱述。將何以發孝思之情。臣望每大宴會。先奏此舞。
以光祖宗之功烈。上瞿然改容。俯遂所請。樂闋。上歔欷久之。顧謂韓王等曰。
不見此樂。垂三十年。乍此觀聽。實深哀感。追思往日。王業艱難。朕今嗣守洪
業。豈可忘武功也。古人雲。富貴不與驕奢為期。而驕奢自至。朕謂時見此舞以
自誡。冀無盈滿之過。非謂歡樂陳奏之耳。侍臣鹹稱萬歲。先是。每奏神功破陳
樂。及功成慶善樂二舞。上皆立對。至永淳元年二月。太常博士裴守貞議曰。竊
惟二舞肇興。謳吟攸屬。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覽
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況升中大事。華夷畢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蠻懷率
舞之慶。甄陶化育。莫非神化。豈於樂舞。別申嚴敬。臣等詳議。每奏二舞時。
天皇不合起立。詔從之。 

  慶善樂 

貞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幸慶善宮。在武功縣。即高祖舊宅也。宴從臣於渭濱。
其宮即太宗降誕之所。上賦詩十韻雲。壽邱唯舊跡。酆邑乃前基。粵餘承累聖。
懸弧亦在茲。弱齡逢運改。提劍鬱匡時。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鹹入款。
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衛文螭。端扆朝四嶽。無為任百司。霜節明秋景。
輕冰結水湄。芸黃遍原隰。禾穎即京坁。共樂還鄉宴。歌此大風詩。賞賜閭裏。
有同漢之宛沛焉。於是起居郎呂才。播於樂府。被之管弦。名曰功成慶善樂之曲。
令童兒八佾。皆冠進德冠。紫蔥褶。為九功之舞。冬至享讌。及國有大慶。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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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之舞。皆進於庭。 

  諸樂 

太常梨園別教院。教法曲樂章等。王昭君樂一章。思歸樂一章。傾盃樂一章。破
陳樂一章。聖明樂一章。五更轉樂一章。玉樹後庭花樂一章。泛龍舟樂一章。萬
歲長生樂一章。飲酒樂一章。鬥百草樂一章。雲韶樂一章。十二章。 

貞觀十四年。有景雲見。河水清。協律郎張文收。採古朱雁天馬之義。制景雲河
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弦。為諸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也。 

顯慶二年。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以來。此聲頓絕。令所司修習舊曲。至
三年十月八日。太常丞呂才奏。按張華博物志雲。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
琴曲。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雲。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是
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來。迄今千祀。未有能
歌白雪曲者。臣令准敕。依倣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
禦製雪詩。為白雪歌詞。又按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別有聲。君倡臣和。事
彰前史。輒取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十六首。以為送聲。各十六節。上善之。仍
付太常。編於樂府。 

龍朔元年三月一日。上召李勣。李義府。任雅相。許敬宗。許圉師。張延師。蘇
定方。阿史那忠。于闐王伏闍。上官儀等。讌於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名之曰
一戎大定樂。其時。欲親征遼東。以象用武之勢。 

調露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則天禦洛城南樓。賜宴太常。奏六合還淳之舞。 

延載元年正月二十三日。製越古長年樂一曲。大足元年。天後幸京師。同州刺史
蘇瑰。進聖主還京樂舞。禦行宮樓觀之。賜以束帛。令編於樂府。 

天寶十三載七月十日。太樂署供奉曲名。及改諸樂名。太蔟宮時號沙陀調。龜茲
佛曲改為金華洞真。因度玉改為歸聖曲。承天。順天。景雲。君臣相遇。九真。
九仙。天冊。永昌樂。永代樂。慶雲樂。冬樂。長壽樂。紫極萬國歡。封禪曜日
光。舍佛兒胡歌改為欽明引。河東婆改為燕山騎。俱倫僕改為寶倫。光色俱騰改
為紫雲騰。摩醯首羅改為歸真。火羅鶬鴿鹽改為白蛤鹽。羅剎末羅改為合浦明珠。
勿薑賤改為無疆壽。蘇莫剌耶改為玉京春。阿箇盤陀改為元昭慶。急龜茲佛曲改
為急金華洞真。蘇莫遮改為萬宇清。舞仙鶴乞裟婆改為仙雲昇。 

太蔟商。時號大食調。破陳樂。大定樂。英雄樂。歡心樂。山香樂。年年樂。武
成? 平樂。興明樂。黃驄?。人天雲卷。白雲遼。帝釋婆野娑改為九野歡。優婆
師改為泛金波。半射渠沮改為高唐雲。半射沒改為慶惟新。耶婆色雞改為司晨寶
雞。野鵲鹽改為神鵲鹽。捺利梵改為布陽春。蘇禪師胡歌改為懷思引。萬歲樂。 

太蔟羽。時號般涉調。太和萬壽樂。天統九勝樂。元妃。真元妃樂。急元妃。太
監女采樂。真女采樂。山水白鶻。郎剌耶改為芳桂林。移師都改為大仙都。借渠
沙魚改為躍泉魚。俱倫朗改為日重輪。蘇剌耶改為未央年。吒缽羅改為芳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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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摩支改為泛蘭叢。悉爾都改為瓊臺花。春楊柳。天禽寶引。蘇剌耶胡歌改為寶
廷引。 

太蔟角。大同樂。六合來庭。安平樂。戎服來賓。安公子。紅藍花。 

林鐘宮。時號道調。道曲。垂拱樂。萬國歡。九仙步虛。飛仙。景雲。欽明引。
玉京寶輪光。曜日光。紫雲騰。山剛改為神仙。急火鳳改為舞鶴鹽。 

林鐘商。時號小食調。天地大寶。迎天歡心樂。太平樂。破陳樂。五更轉。聖明
樂。卷白雲。淩波神。九成樂。汎龍舟。月殿蟬曲。英雄樂。山香會。羅仙迎祥。
翊聖。司晨寶雞。九野歡。訖陵伽胡歌改來賓引。胡殘改儀鳳。蘇羅密改昇朝陽。
須婆栗特改芳苑墟。撥洛背陵改為北戎還淳。金波借席改為金風。厥磨賊改為慶
淳風。慶惟新。 

林鐘羽。時號平調。火鳳。真火鳳。急火鳳舞。媚娘長命。西河。三臺監。行天。
急行天。濮陽女神。白馬。春楊柳。無愁改為長歡。因地利支胡歌改為玉關引。
大仙都。春臺東。祗羅改為祥雲飛。文明新造。勝蠻奴改為塞塵清。 

林鐘角調。紅藍花。綠沈杯。赤白桃李花。大白紵。堂堂。十二時。天下兵改為
荷來蘇。 

黃鐘宮。封山樂。 

黃鐘商。時號越調。破陳樂。天授樂。無為。傾盃樂。文武九華。急九華。大疊
瑞蟬曲。北雒歸淳。慶淳風。杜蘭烏多回改為蘭山吹。老壽改為天長寶壽。春鶯
囀吹。急蘭山。高麗改為來賓引。耶婆地胡歌改為靜邊引。婆羅門改為霓裳羽衣。
思歸達牟雞胡歌改為金方引。昇朝陽。三部羅改為三輔安。 

黃鐘羽。時號黃鐘調。火鳳。急火鳳。春楊柳。飛仙。大仙都。天統。思歸達菩
提兒改為洞靈章。明鳳樂。真明鳳。阿濫堆百舌鳥改為濮陽女。 

中呂商。時號雙調。破陳樂。太平樂。傾盃樂。大餔樂。迎天樂。蟬曲。山香月
殿。大百歲老壽改為天長寶壽。五更轉。同昌還城樂。慶惟新。金風。泛金波。
司晨寶雞。金方引。俱摩尼佛改紫府洞真。神雀鹽。北雒歸淳。 

南呂商。時號水調。破陳樂。九野歡。泛金波。淩波。神昇朝陽。蘇莫遮歡心樂。
蟬曲。來賓引。天地大寶。五更轉。 

金風調。蘇莫遮改為感皇恩。婆伽兒改為流水芳菲。 

上雲曲。自然真仙曲。明明曲。難思曲。平珠曲。無為曲。有道曲。調元曲。立
政曲。獻壽曲。高明曲。開天曲。儀鳳曲。同和曲。閑雅曲。多稼曲。金鏡曲。
諸樂並不言音調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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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楊國忠。左相陳希烈奏。中使輔璆琳至。奉宣進止。令臣將新曲名一本。立
石刊於太常寺者。今既傳之樂府。勒在貞? 。仍望宣付所司。頒示中外。敕旨。
所請依。 

貞元三年四月。河東節度使馬燧。獻定難曲。禦麟德殿。命閱試之。十二年十二
月。昭義節度使王虔休。獻繼天誕聖樂一曲。大抵以宮為調。表五音之奉君也。
以土為德。知五運之居中也。凡二十五遍。法二十四氣。而成一歲之功也。不聞
惉懘之聲。以協中和之樂。其曲譜同進上。先時。有太常樂人劉玠。流落至潞州。
虔休因令造此曲以進。今中和樂起於此。十四年二月。上自製中和舞是也。又奏
九部樂。及禁中歌舞妓者十數人。布列在庭。上製中春麟德殿會百僚觀新樂詩。
仍令太子書示百官。序曰。朕以中春之望。紀為令節。聽政之暇。韻於詩歌。象
中和之容。作中和之舞。聊復成篇。以言其志。詩曰。芳歲肇嘉節。物華當仲春。
乾坤既昭泰。煙景含氤氳。德淺荷元貺。樂成思治人。前庭列鐘鼓。廣殿延群臣。
八卦隨舞意。五音轉曲新。顧非咸池奏。庶協南風薰。式宴禮所重。浹歡情必均。
同和諒在茲。萬國希可親。中書門下等稱賀。謝賜觀製中和樂詩。請付所司。頒
示天下。仍編入樂府之中。可之。 

太和八年十月。宣太常寺。準雲韶樂。舊用人數。令於本寺閱集進來者。至開成
元年十月教成。其年。太常卿李程進上。至三年。武德司奉宣。索雲韶樂懸圖二
軸進上。光化四年正月。宴於保寧殿。上制曲名曰讚成功。時鹽州雄毅軍使孫德
昭等。殺劉季述反正。帝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焉。 

  四夷樂 

周禮。鞮鞻氏掌四方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 而歌之。讌亦如之。國家以周隋之
後。與陳北齊接近。故音聲歌舞。雜有四方雲。 

  東夷二國樂高麗。百濟。 

高麗百濟樂。宋朝初得之。至後魏大武滅北燕。亦得之。而未具。周武滅齊。威
振海外。二國各獻其樂。周人列於樂部。謂之國伎。隋文平陳。及文康禮曲。俱
得之百濟。貞觀中滅二國。盡得其樂。至天後時。高麗樂猶二十五曲。貞元末。
唯能習一曲。衣服亦漸失其本風矣。其百濟至中宗時。工人死散。開元中。岐王
範為太常卿。復奏置焉。文康禮曲者。東晉庾亮歿後。伎人所作。因以亮諡為樂
之名。流入樂府。至貞觀十一年黜去之。今亡矣。 

  南蠻諸國樂扶南。 天竺。 南詔。 驃國。 

扶南天竺二國樂。隋代全用天竺。列於樂部。不用扶南。因煬帝平林邑國。獲扶
南工人。及其匏琴。樸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轉寫其聲。 

南詔樂。貞元十六年正月。南詔異牟尋作奉聖樂舞。因西川押雲南八國使韋臯以
進。特禦麟德殿以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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驃國樂。貞元十八年正月。驃國王來獻。凡有十二曲。以樂工三十五人來朝。樂
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驃國在雲南西。與天竺國相近。故樂多演釋氏之詞。每為
曲皆齊聲唱。各以兩手十指。齊開齊斂。為赴節之狀。一低一昂。未嘗不相對。
有類中國柘枝舞。驃一作僄。其西別有彌臣國。樂舞亦與驃國同。多習此伎以樂
後。敕使袁滋] 士美至南詔。並皆見此樂。 

  西戎五國樂高昌。 龜茲。 疏勒。 康國。 安國。 

高昌樂。西魏與高昌通。始有此樂。至隋開皇六年。來獻聖明曲。至太宗朝。討
其國。盡得其樂。事見十部伎門。 

龜茲樂。自呂光破龜茲。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至後魏有中原。復獲之。
於時曹婆羅門者。累代相承。傳其業。至孫妙達。尤為無比。至隋有兩國龜茲之
號。凡三部。開元中大盛。齊文宣常愛此曲。每彈。常自擊胡鼓和之。及周武帝
聘突厥女為後。西域諸國皆來賀。遂薦有龜茲疏勒康國安國之樂。 

  北狄三國樂鮮卑。 吐穀渾。 部落稽。 

北狄樂。皆馬上樂也。鼓吹本軍旅之音。自漢以來。總隸鼓吹署。至後魏始有北
歌。即魏史所謂真人歌是也。周隋之代。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
目可解者。數章而已。解在通典。按今大角。即後魏簸邏迴是也。其曲多可汗之
詞。又吐穀渾亦鮮卑別種之一。歌曲皆鮮卑中出也。但音不可曉耳。與北歌較之。
其音異。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習北歌。相傳如此。雖譯者不能通知其詞。音既
難曉。久亦失真。唯琴尚有笳聲大角者。金吾所掌工人。謂之角手。備鼓吹之列。 

唐會要卷三十四 

  論樂 

武德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書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有隋
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於人間借婦女裙襦五
百餘具。以充散樂之服。雲擬于元武門遊戲。臣竊思量。非貽厥孫謀。為萬世法
也。又論語曰。樂則韶舞。以此言之。散樂定非功成之樂。如臣愚見。請並廢之。
則天下幸甚。至其年十月。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既在朝列。禮部尚書李綱
諫曰。臣按周禮。大樂胥不得參于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世。
必不易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曰。不敢以先王
之法服。為伶人衣。雖齊末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
以為殷鑒。今新定天下之業。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尤滯草萊。而先
令胡舞。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恐非創規模。貽子孫之道也。 

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詔太常樂人。本因罪譴。沒入官者。藝比伶官。前代以來。
轉相承襲。或有衣冠繼緒。公卿子孫。一霑此色累世不改。婚姻絕於士庶。名籍
異於編甿。大恥深疵。良可矜湣。其大樂鼓吹諸舊樂人。年月已久。時代遷移。
宜並蠲除。一同民例。但音律之伎。積學所成。傳授之人。不可頓闕。仍令依舊
本司上下。若已經仕宦。先入班流。勿更追補。各從品秩。自武德元年。配充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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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者。不在此例。樂工之雜士流。自茲始也。太常卿竇誕。又奏用音聲博士。皆
為大樂鼓吹官僚。於後箏簧琵琶人白明達。術踰等夷。積勞計考。並至大官。自
是聲伎入流品者。蓋以百數。 

貞觀六年。監察禦史馬周上疏曰。臣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為政之本。必
於揚清激濁。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見王長
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輿皁雜類。韋槃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來
格。縱使術踰儕輩。材能可取。止可厚賜錢帛。以富其家。豈得列在士流。超授
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庭。鄒子伶人。鳴玉曳綬。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
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岑文本謂所親曰。我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
搉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昔之蘇張終賈之儔耳。 

永徽元年正月。有司奏。依禮祀郊廟。皆奏宮懸。比停數習。恐致廢忘。伏尋故
實。兩漢升祔之後。庶事如故。國之大禮。祀典為先。今既踰年。理宜從吉。若
不肄習。實慮不調。誠敬有虧。致招罪責。並從之。 

上元元年九月。高宗禦含元殿東翔鸞閣。大酺。當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
為東西朋。雍王賢為東朋。周王顯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中書侍郎郝處俊諫曰。
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
當須推多尚美。相待如一。今忽分為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
酣樂之後。難為禁止。恐其各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導仁義。示和睦也。上
瞿然曰。卿之遠識。非眾所及也。遽令止之。 

調露二年。皇太子使樂工於東宮新作寶慶之曲成。命工者奏於太清觀。始平縣令
李嗣貞。謂道士劉概。輔儼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位。父
子不協之兆也。殺聲既多。哀調又苦。若國家無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數月。而
皇太子廢為庶人。概儼奏其事。擢嗣真為太常丞。使掌五禮儀注。嗣貞私謂人曰。
禍猶未已。主不親庶務。事無巨細。決於中宮。將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眾。
皆在散位。居中制外。其勢不敵。我恐諸王藩翰。皆為中宮所蹂踐矣。有隋以來
樂府。有堂堂之曲。再言堂者。是唐氏再受命也。中宮僭擅。復歸子孫。則為再
受命矣。近日閭裏又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者不正之辭。撓者不安之稱。我見
患難之作。不復久矣。 

神龍元年正月。給事中嚴善思上表曰。臣伏見太常奏。公除後。請習樂以供郊廟
享祀。奉敕不允。臣與眾官詳審。以為樂音氣化。所以感天地。動鬼神。調五行。
均四序。故哲王垂制。被之樂章。六變而神祇降饗。九成而祖考來格。今陛下以
服未一周。久停六律。稽象德於太廟。寢祈福於近郊。何以昭永歷於上元。助成
功於先聖。考之典禮。恐或未安。臣以漢魏喪禮。以日易月者。蓋為三年不為禮。
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是也。以樂因陽來。禮由陰作。樂崩則陽伏。禮廢
則陰愆。風雨或違。粢盛遂闕。豐潔之祠有謬。兆庶於是不安。所以變諒闇之舊
儀。遵適時之新禮。斯實存至公於天下。割巨痛於私情。祈社稷之永安。庶宗廟
之長享。孝道之大。何以加之。使漢魏之禮未然。則當自我作古。況其得禮之變。
詎可越而不從。伏請依太常所請。許其教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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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正月。享西京太廟。太樂丞裴知古。謂萬年令元行沖曰。金石諧和。當有吉
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即位。復國為唐。 

二年三月。並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曰。比見都邑城市。相率為渾脫。駿馬胡服。
名為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之勢也。騰逐喧譟。戰爭之象也。錦繡誇競。害女
工也。徵斂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效。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安可
以禮儀之朝。法戎虜之俗。軍陣之勢。列庭闕之下。竊見諸王。亦有此好。自家
刑國。豈若是也。詩雲。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將則四方者。
臣所未喻也。夫樂者。動天地。感鬼神。移風易俗。布德施化。重犬戎之曲。不
足以移風也。非宮商之度。不足以易俗也。無八佾之制。不足以布德也。非六代
之樂。不足以施化也。四者無一。何以教人。臣本凡愚。不識忌諱。忠於國者。
以臣為讜言。佞於朝者。以臣為誹謗。惟陛下少留意焉。 

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令宮臣就率更寺閱女樂。太子舍人賈曾諫曰。臣聞作樂崇
德。以感神人。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媟黷。無廁其間者。昔魯用孔子。幾
致於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遂行。戎有由餘。兵強國富。秦
人反間。遺之女樂。戎王耽悅。由餘乃奔。斯則大聖名賢。疾之已久矣。良以婦
人為樂。必務冶容。娃姣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民。實
由茲起。殿下監撫餘閑。宴私多豫。後庭妓樂。古或有之。至於所司教習。彰示
群僚。謾妓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並令禁斷。至開元二年八月七日敕。自有隋頹
靡。庶政凋弊。徵聲遍於鄭衛。衒色矜于燕趙。廣場角牴。長袖從風。聚而觀之。
寖以成俗。此所以戎王奪志。夫子遂行也。朕方大變澆訛。用除災蠹。眷茲技樂。
事切驕淫。傷風害政。莫斯為甚。既違令式。尤宜禁斷。 

二年正月。胡僧婆陀。請夜開門燃百千燈。其夜。太上皇禦安福樓門觀樂。凡四
日方罷。是月。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太上皇禦諸樓觀之。以夜繼晷。盡月不
息。左拾遺嚴挺之。疏諫。乃止。 

大歷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奏。謹按周禮大司樂職雲。諸
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懸。鄭注雲。去謂藏之。弛謂釋下也。是知哀輕者
則釋。哀重者則藏。又晉元後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不設樂。晉博士孔
恢。議朝廷有故。懸而不樂。恢以為宜都去懸設。樂既不作。則不宜懸。國喪尚
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庭。伏請三年未畢。朝會不設懸。如有大臣薨歿。則量事輕
重。懸而不作。敕付所司。 

永貞元年十月。太常奏。內外公私聲樂祭祠等。漢魏已來。既葬祔廟之後。皆復
其常。本朝行之。以為故事。今德宗皇帝十一月四日。行升祔之禮訖事。請皆如
舊。詔可。 

  雜錄 

武德元年。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疏曰。陛下貴為天子。
富有四海。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為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盧牟
子所獻。頻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
欲何求不得。陛下少者。豈此物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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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慶元年正月。禦安福門。觀大酺。有伎人欲持刀自刺。以為幻戲。詔禁之。 

龍朔元年正月。禁婦人倡優雜戲。皇后所請也。二月六日。敕太常寺。六日停教
音樂。太宗皇帝文德皇后忌日故也。 

乾封元年五月敕。音聲人及樂戶。祖母老病應侍者。取家內中男及丁壯好手者充。
若無所取中丁。其本司樂署博士。及別教子弟應充侍者。先取戶內人及近新充。 

如意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內教坊改為雲韶府。內文學館教坊。武德以來。置在禁
門內。 

神龍二年三月。並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曰。臣謹按洪範曰。謀時寒若。君能謀
事。則燠寒順之。何必裸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禮曰。立秋
之月。行夏令。則寒暑不節。夫陰陽不調。政令之失也。休咎之應。君臣之感也。
理均影響。可不戒哉。 

其年九月。敕三品已上。聽有女樂一部。五品已上。女樂不過三人。皆不得有鐘
磬。樂師凡教樂。淫聲過聲。凶聲慢聲。皆禁之。淫聲者。若鄭衛。過聲者。失
哀樂之節。凶聲者。亡國之音。若桑間濮上。慢聲者。惰慢不恭之聲也。 

景雲三年。右拾遺韓朝宗諫曰。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野祭者曰。不及百年。
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
一言以貫。百代可知。今之乞寒。濫觴胡俗。伏乞三思。籌其所以。至先天二年
十月。中書令張說諫曰。韓宣子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
國如此。況大朝乎。今外國請賀。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
狄。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辨。由餘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
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於羽柔遠之義。
樽俎折衝之道。願擇芻言。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十月七日。敕臘月乞寒。外蕃
所出。漸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已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斷。 

開元二年。上以天下無事。聽政之暇。于梨園自教法曲。必盡其妙。謂之皇帝梨
園弟子。 

其年十月六日敕。散樂巡村。特宜禁斷。如有犯者。並容止主人及村正。決三十。
所由官附考奏。其散樂人仍遞送本貫入重役。 

二十三年敕。內教坊博士及弟子。須留長教者。聽用資錢。陪其所留人數。本司
量定申者為簿。音聲內教坊博士。及曹第一第二博士房。悉免雜徭。本司不得驅
使。又音聲人得五品已上勳。依令應除簿者。非因征討得勳。不在除簿之列。 

天寶十載九月二日敕。五品已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並聽當家畜絲
竹。以展歡娛。行樂盛時。覃及中外。 

大歷十四年五月詔。罷梨園伶使及官冗食三百餘人。留者隸太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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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貞元年九月詔。除教坊樂人投正員官之制。 

元和五年二月。宰臣奏。請不禁公私樂。從之。時以用兵。權令斷樂。宰臣以為
大過。故有是請。至六月六日。詔減教坊樂官衣糧。 

六年。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鄭餘慶奏。太常習樂。請復用大鼓。從之。先是。德
宗自南山還宮。繼有懷光吐蕃之虞。都下人情驚擾。遂詔太常習樂。去大鼓。至
是復用之。 

八年四月。詔除借宣徽院樂人官宅制。自貞元以來。選樂工三十餘人。出入禁中。
宣徽院長出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樂稱旨。輒厚賜之。及上即位。令分番
上下。更無他錫。至是收所借。 

其年十月。汴州節度使韓宏。進獻聖朝萬歲樂曲譜。凡三百首。 

十四年正月。詔徙仗內教坊於布政裏。 

十五年。賜教坊本錢五千貫文。 

長慶四年三月。賜教坊樂官綾絹三千五百疋。又賜錢一萬貫。以備行幸。樂官十
三人。並賜紫衣魚袋。其年八月。乙太常卿趙宗儒為太子少師。先是。太常有師
子五方之色。非常朝聘饗不作焉。至是。教坊以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
相。以事正有司。不合關白。而宗儒憂恐不已。宰相責以怯懦。故換秩焉。寶歷
二年九月。京兆府奏。伏見諸道方鎮。下至州縣軍鎮。皆置音樂。以為歡娛。豈
惟誇盛軍戎。實因接待賓旅。伏以府司每年重陽上巳兩度宴遊。及大臣出領藩鎮。
皆須求雇教坊音聲。以申宴餞。今請自於當已錢中。每年方圖三二十千。以充前
件樂人衣糧。伏請不令教坊收管。所冀公私永便。從之。蓋京兆尹劉棲楚所請也。
棲楚出河北。大率不讀書史。乖於聞識。曾不知從前非物足而闕於制置也。蓋以
京邑四方取則之地。務繁權重。豈以聲樂倡優。方鎮宴遊為事哉。失之甚矣。屬
宰臣有黨於棲楚者。遂可其奏。時議惜之。 

太和九年。文宗以教坊副使雲朝霞善吹笛。新聲變律。深愜上旨。自左驍衛將軍
宣授兼帥府司馬。宰臣奏。帥府司馬。品高郎官。不可授伶人。上亟稱朝霞之善。
左補闕魏? 上疏論奏。乃改授潤州司馬。 

開成三年四月。改法曲名仙韶曲。仍以伶官所處為仙韶院。 

四年三月。敕每月賜仙韶院樂官料錢二千貫文。支用不盡。令數內宜停三百貫文。 

會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敕節文。京畿諸院太常樂及金吾角手。今後只免正身一人
差使。其家丁並不在影庇限。 

三年十二月。京兆府奏。近日坊市聚會。或動音樂。皆被臺府及軍司所由恐動。
每有申聞。自今已後。請皆禁斷。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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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六年十二月。右巡使盧潘等奏。准四年八月宣約教坊音聲人。於新授觀察節
度使處求乞自今已後。許巡司府州縣等捉獲。如是屬諸使有牒送本管。仍請宣付
教坊司為遵守。依奏。 

鹹通中。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為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酤
少年效之。謂之拍彈。時同昌公主除喪。懿宗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為歎百年
舞曲。舞人皆盛飾珠翠。仍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覆地詞語悽惻。
聞者流涕。又常於安國寺作菩薩蠻舞。上益憐之。可及常為子妻婦。帝賜酒二銀
樽。啟之。乃金翠也。時宰相曹確。中尉李元。皆屢論之。懿宗不納。至僖宗即
位。宰相崔彥昭奏逐。死於嶺表。 

唐會要卷三十五 

  學校 

武德元年十一月四日。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祕書外省。別立小學。貞觀
五年以後。太宗數幸國學太學。遂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
員。其書算等。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
業。已而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於
是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光宅二年。梓州陳子昂上疏曰。臣竊獨有私恨者。陛下方欲興崇大化。而不知國
家太學之廢。積以歲月久矣。學堂蕪穢。略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陛下
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臣聞天子立太學。所以聚天下賢英。為政之
首。故君臣上下之禮。於是興焉。揖讓樽俎之節。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
此也。今則荒廢。委而不論。而欲睦人倫。興禮讓。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豈
可得哉。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柰何天子之政。而輕
禮樂哉。陛下何不詔天下冑子。使歸太學。而習業乎。斯亦國家之大務也。 

聖歷二年十月。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曰。臣聞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學
之於人。其用益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
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國家自永
淳以來。二十餘載。禮樂廢散。冑子棄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
後進。競以僥倖升班。寒族常流。復因淩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
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以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
尤多。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
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師儒。盛
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宏獎道德。於是乎在。則
四海之內。靡然向風矣。 

神龍二年九月。敕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為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禮於師。
國子太學。各絹三疋。四門學。絹二疋。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各絹一疋。皆有
酒酺。其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以每年國子監所管學生。國子監試。州縣
學生。當州試。並選藝業優長者為試官。仍長官監試。其試者通計一年所受之業。
口問大義十條。得八已上為上。得六已上為中。得五已上為下。及其學九年。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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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則六年。不貢舉者。並解追。其從縣向州者。年數下第。並須通計。服闋重仕
者。不在計限。不得改業。 

開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諸州縣學生。年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生年二
十一已下。通一經已上。及未通經。精神通悟。有文詞史學者。每年銓量舉選。
所司簡試。聽入四門學。充俊士。即諸州人省試不第。情願入學者聽。國子監所
管學生。尚書省補。州縣學生。長官補。諸州縣學生。專習正業之外。仍令兼習
吉凶禮。公私禮有事處。令示儀式。餘皆不得輒使。許百姓任立私學。欲其寄州
縣受業者亦聽。 

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敕。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宏長儒教。誘進學徒。化民
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州縣。每鄉之內。各裏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 

貞元三年正月。右補闕宇文炫上言。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並為鄉學。並上制置
事二十餘件。疏奏。不報。 

太和七年八月赦節文。應公卿士族子弟。取來年正月以後。不先入國學習業者。
不在應明經進士之限。 

會昌五年正月制。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脩明經進士業者。並宜隸
於太學。外州縣寄學及士人。並宜隸各所在官學。 

  褒崇先聖先師已下附。 

武德二年六月一日。詔曰。盛德必祀。義在方冊。達人命世。流慶後昆。爰始姬
旦。主翊周邦。創設禮經。大明典憲。啟生民之耳目。窮法度之本源。粵若宣尼。
天資濬哲。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歇。惟茲二聖。道著生民。
宗祀不脩。孰明褒尚。宜令有司於國子監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
求其後。具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士。 

貞觀二年十二月。尚書左僕射房元齡。國子博士朱子奢建議雲。武德中。詔釋奠
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
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歷代所行。
古人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夫子為先聖。以顏回配享。詔從之。 

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脩宣尼廟於兗州。給戶二十。充享祀焉。 

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
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
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範寧。賈逵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冑。自
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顯慶二年七月十一日。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按新禮。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
又准貞觀二十一年。以孔子為先聖。更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於
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文。改用周公為先聖。遂黜孔子為先師。顏回左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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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並為從祀。謹按禮記雲。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元注曰。官謂詩書
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
師者。又禮記曰。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元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為定。昭
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顏回孔子。互作
先師。宣父周公。叠為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
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奧說。正孔子為先聖。加眾儒為先師。永垂制於後昆。
革往代之紕繆。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
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
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享。實貶其功。仲尼生衰
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宏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世。故
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已降。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
降茲上哲。俯入先師。且左邱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
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從之。 

三年。文宣王廟樂。詔用宣和之舞。國子博士范頵撰樂章。 

乾封元年正月三十日。追贈孔子為太師。至天授元年。封孔子為隆道公。總章元
年二月一日。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至太極元年二月十六日。追贈
顏回為太子太師。曾參為太子太保。並配享孔子廟。至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
日。詔曰。宏我王化。在乎師儒。能發明此道。啟迪含靈。則生民以來。未有如
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
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於今受其賜。不其
猗歟。嗚呼。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遑旅舍。固可嘆矣。
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為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
稱先聖。可追諡為文宣王。令三公持節冊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王。昔
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豈宜仍舊。宜補其墜典。永作成式。其兩京
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
包夫眾美。實越等夷。暢元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其
顏子既雲亞聖。須優其秩。顏子贈兗國公。閡子騫贈費侯。冉伯牛贈鄆侯。仲弓
贈薛侯。冉有贈徐侯。子路贈衛侯。宰我贈齊侯。端木子貢贈黎侯。子遊贈吳侯。
卜子夏贈魏侯。又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參
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允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二十
七日。命尚書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國子廟冊命畢。所司奠祭。亦如釋
奠之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往東都就廟行冊禮。二十一日。敕兩京及兗州舊宅
廟像。宜改服冕袞。其諸州及縣。廟宇既小。但移南面。不須改其衣服。兩京樂
用宮懸。春季二仲上丁。令三公攝行事。七十子並宜追贈。曾參贈郕伯。顓孫師
陳伯。澹臺滅明江伯。宓子賤單伯。原憲原伯。公冶長莒伯。南宮適郯伯。公晢
哀郳伯。曾點宿伯。顏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共伯。漆雕開滕伯。公伯寮任伯。
司馬牛向伯。樊遲樊伯。有若卞伯。公西華郜伯。巫馬期鄫伯。梁鱣梁伯。顏柳
蕭伯。冉儒紀伯。曹卹曹伯。伯虔鄒伯。公孫龍黃伯。冉季東平伯。秦子南少梁
伯。漆雕子斂武城伯。顏子驕琅琊伯。漆雕徒父須句伯。壤駟赤北徵伯。商澤睢
陽伯。石作蜀石邑伯。任不齊任城伯。公夏首元父伯。公良孺東牟伯。後處營邱
伯。秦子開彭衙伯。奚容?下邳伯。公肩定新田伯。顏相臨沂伯。鄡單銅鞮伯。
句井疆淇陽伯。罕父黑乘邱伯。秦商上洛伯。申黨召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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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期雩婁伯。縣成鉅野伯。左人郢臨淄伯。燕伋漁陽伯。鄭子徒滎陽伯。秦非汧
陽伯。施之常乘氏伯。顏噲朱虛伯。步叔乘淳于伯。顏之僕東武伯。原亢萊蕪伯。
樂欬昌平伯。廉潔莒父伯。顏何開陽伯。叔仲會瑕邱伯。狄黑臨濟伯。邽巽平陸
伯。孔忠汶陽伯。公西輿如重邱伯。公西?祝阿伯。 

制曰。道可褒崇。豈限今古。追贈之典。旌德存焉。夫子十哲之外。曾參六十七
人。同升孔門。傳習經術。子之四教。爾實行之。親授微言。式揚大義。是稱達
者。不其盛歟。欽若古風。載崇元聖。至於十哲。皆被寵章。而曾子之倫。未有
稱謂。宜亞四科之士。以疏五等之封。俾與先師。咸膺盛禮。 

神龍元年正月一日敕文。諸州孔子廟堂。有不向南者。改向正南。 

開元八年三月十八日。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言。京國子監廟堂。先聖孔宣父。配坐
先師顏子。今其像見在立侍。准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況顏子道亞生知。才充
入室。既當配享。其像見立。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並伏
膺儒術。親承聖教。雖復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
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二賢
之上。七十子者。則文翁之壁。尚不闕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令有司。圖
形於壁。兼為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望
准二十二賢從享。詔曰。顏回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
列。特為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因圖畫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
亞聖。親為製贊。書于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為之贊題其壁焉。 

 蘇氏議曰。撿貞觀顯慶年敕。並稱二十二賢。又撿太極開元年敕。即稱二十二
賢。將前敕及學令比類。於服虔之下。有杜範賈。未知何年月附入。 

建中三年閏正月。以文宣王三十七代孫齊卿。為兗州司馬。襲文宣王。 

元和四年二月。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昉。為兗州參軍。十三年正月。以文宣王
三十八代孫惟晊。襲文宣王。 

會昌二年十月。以文宣王三十九代孫榮為國子監丞。襲文宣王。 

大中三年十一月。國子祭酒馮審奏。文宣王廟。始太宗立之。睿宗書額。武後初
政之日。改篆題大周二字。請削去從之。 

大順元年二月。宰臣兼國子祭酒孔緯奏。文宣王祠廟。經兵火焚毀。有司釋奠無
所。請內外文臣。各於本官料錢上。每一緡抽十文。助脩國學。從之。 

  釋奠 

武德七年二月十七日。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與博士雜相駮難久之。 

貞觀十四年二月十日。幸國子監。親臨釋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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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二月。詔皇太子于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張復裔
為亞獻。光州刺史攝司業趙宏智為終獻。既而就講。宏智演孝經忠臣孝子之義。
右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 

二十一年。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按禮記文王世子。凡學官春釋奠於先師。鄭元
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
既非國學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二時合樂之日。則天子視學。命有司典
秩節。總祭先聖先師焉。秦漢釋奠。無文可撿。至於魏武。則使太常行事。自晉
宋已降。時有親行。而學官主祭。全無典實。且名稱國學。樂用軒懸。樽俎威儀。
並皆官備。在於臣下。理不合專。況凡在小神。猶皆遣使行禮。釋奠既准中祀。
據理必須稟命。今後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祝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
為亞獻。國子博士為終獻。其諸州。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
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博士既無品秩。請主簿通為終獻。若缺。並以次差攝。
州縣釋奠。既請遣刺史縣令。親為獻主。望准祭社給明衣。脩附禮令。為永式。
學令祭乙太牢。樂用軒懸。六佾之舞。並登歌一節。與大祭祀相遇。改用中丁。
州縣常用上丁。無學。祭用少牢。 

總章元年二月二十九日。皇太子宏釋奠於國學。 

永隆二年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 

開耀元年二月十九日。皇太子釋奠國學。 

景雲二年七月。皇太子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太
子左庶子劉子元進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馬。而以馬為騑服。魏晉已降。
迄於隋世。朝士又駕牛車。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盼顧。則
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
馬。則為禦史所彈。又顏延年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裏。當世稱其放誕。此則專
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禦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褒衣博帶。
方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佩紆組。
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倘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
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縿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其乘馬衣
冠。竊謂宜從廢改。皇太子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為常式。 

太極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皇太子親釋奠。開講筵。國子司業褚無量執經。 

開元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以貢舉人將謁先師。質問疑義。敕皇太子及諸子。宜行
齒冑禮。二十一日。皇太子謁先聖。皇太子初獻。亞獻終獻。並以冑子充。右散
騎常侍褚無量講孝經。並禮記文王世子篇。初。詔侍中宋璟為亞獻。中書侍郎蘇
頲為終獻。及臨享。上思齒冑之義。乃改焉。 

十一年九月七日敕。春秋二時釋奠。諸州府並停牲牢。惟用酒脯。自今已後。永
為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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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年正月敕。諸州鄉貢見訖。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問疑
義。有司設食。宏文崇文兩館學生。及監內舉人。亦聽參焉。遂為常式。每年行
之。 

二十八年二月五日敕。文宣王廟。春秋釋奠。宜令三公行禮。著之常式。二十日。
國子祭酒劉瑗奏。准故事。釋奠之日。群官道俗。皆合赴監觀禮。依故事著之常
式。制可。 

建中三年二月。國子司業歸崇敬奏。上丁釋奠。其日准舊例。合集朝官講論五經
文義。自大歷五年以前。常行不絕。其年八月以後。權停講論。今既日逼。恐須
復依舊奏。 

貞元二年二月。釋奠。自宰臣已下。畢集於國學。學官升講座。陳五經大義及先
聖之道。 

九年九月。太常奏以十一月貢舉人謁先師。今與親享太廟日同。准六典。上丁釋
奠。若與大祀同日。即用中丁。謁先師請別擇日。從之。 

十五年四月。歸崇敬為膳部郎中。奏議每年春秋二時釋奠。祝版禦署訖。北面而
揖。臣以為其禮太重。按大戴禮。師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受之。請參酌
輕重。庶得其宜。 

元和九年十一月。禮部貢院奏。貢舉人見訖。謁先師。准格。學官為開講。質定
疑義。常參及致仕官觀禮。舊例。至時舉奏。詔。宜謁先師。餘著停。後雖每年
舉奏。並不復行。 

  經籍 

武德五年。秘書監令狐德棻奏。今乘喪亂之餘。經籍亡逸。請購募遺書。重加錢
帛。增置楷書。專令繕寫。數年間。群書畢備。至貞觀二年。秘書監魏徵。以喪
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祕府粲然畢備。 

乾封元年十月十四日。上以四部群書。傳寫訛謬。並亦缺少。乃詔東臺侍郎趙仁
本。兼蘭臺侍郎李懷嚴。兼東臺舍人張文瓘等。集儒學之士。刊正然後繕寫。 

文明元年十月敕。兩京四庫書。每年正月。據舊書聞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官
典。及攝官替代之日。據數交領。如有欠少。即徵後人。 

景雲三年六月十七日。以經籍多缺。令京官有學行者。分行天下。搜檢圖籍。 

開元三年。右散騎常侍褚無量。馬懷素。侍宴。言及內庫及祕書墳籍。上曰。內
庫書。皆是太宗高宗前代舊書。整比日。常令宮人主掌。所有殘缺。未能補緝。
篇卷錯亂。檢閱甚難。卿試為朕整比之。至七年五月。降敕於秘書省。昭文館。
禮部。國子監。太常寺。及諸司。並官及百姓等。就借繕寫之。及整比四部書成。
上令百姓官人入乾元殿東廊觀書。無不驚駭。 



唐会要 

 296

七年九月敕。比來書籍缺亡。及多錯亂。良由簿歷不明。綱維失錯。或須披閱。
難可校尋。令麗正殿寫四庫書。各於本庫每部為目錄。其有與四庫書名目不類者。
依劉歆七略。排為七志。其經史子集。及人文集。以時代為先後。以品秩為次第。
其三教珠英。既有缺落。宜依舊目。隨文脩補。 

十九年冬。車駕發京師。集賢院四庫書。總八萬九千卷。經庫一萬三千七百五十
二卷。史庫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庫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庫一萬七千九
百六十卷。其中雜有梁陳齊周。及隋代古書。貞觀。永徽。麟德。乾封。總章。
鹹亨年。奉詔繕寫。 

二十四年十月。車駕從東都還京。有敕。百司從官。皆令減省集賢書籍。三分留
一。貯在東都。至天寶三載六月。四庫更造見在庫書目。經庫七千七百七十六卷。
史庫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庫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七卷。集庫一萬五千七百二
十卷。從三載至十四載。庫續寫又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卷。 

天寶三載七月。敕先王令範。莫越于唐虞。上古遺書。並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
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尤在。其尚書應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
舊本仍藏書府。 

其載十二月。敕自今已後。宜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勤教習。學校之中。倍加
傳授。州縣官長。明申勸課焉。 

十一載十月。敕祕書省檢覆四庫書。與集賢院計會填寫。 

貞元七年十二月。秘書監包佶奏。開元禮所與月令相涉者。請選通儒詳定。從之。 

開成元年七月。分察使奏。祕書省四庫。見在新舊書籍。共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
卷。並無文案。及新寫文書。自今已後。所填補舊書。及別寫新書。並隨日校勘。
並勒創立文案。別置納歷。隨月申臺。並外察使每歲末。計課申數。具狀聞奏。
從之。 

大中三年正月。祕書省據禦史臺牒。准開成元年七月敕。應寫書及校勘書籍。至
歲末聞奏者。令勒楷書等。從今年正月後。應寫書四百一十七卷。 

四年二月。集賢院奏。大中三年正月一日以後。至年終。寫完貯庫。及填缺書籍
三百六十五卷。計用小麻紙一萬一千七百七張。 

五年正月。祕書省牒報禦史臺。從今年正月已後。當司應校勘書四百五十二卷。 

  書法 

太宗嘗于晉史右軍傳後論之曰。鍾書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
其體古而不今。字長而逾制。獻之雖有異風。殊俗新巧。疏瘦如淩冬之枯樹。雖
槎? 而無屈伸。拘束若嚴家之餓隸。惟羇羸而不放縱。蕭子雲無丈夫之氣。行行
如縈春蚓。步步如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姬於筆下。以茲播美。豈濫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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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
煙霏露結。尖若斷而復連。鳳翥龍蟠。勢若曲而還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
其端。心務力追。此人而已。 

貞觀六年正月八日。命整治禦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
年。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雲。褚遂良下筆遒勁。
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命侍讀。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
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 

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為真草書屏風。以示群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
初購求人間書。凡真行二百九十紙。裝為七十卷。草二千紙。裝為八十卷。每聽
政之暇。則臨看之。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異日。
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惰。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為公子。頻
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自指揮。觀其陣即知強弱。每取我強對
其強。以我弱對其弱。敵犯我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我擊其弱。必突過其陣。
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思得其理深也。我今臨古人之書。殊不
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我知所為。皆先作意。
是以果能成也。初置宏文館。選貴臣子弟有性識者為學生。內出書命之令學。又
人間有善書。追徵入官。十數年間。海內從風。至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已
上。賜宴於元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書。群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
劉洎。登禦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鹹稱洎登床罪當死。請付於法。太宗
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十八年五月。太宗為飛白書。作鸞鳳蟠龍等字。筆勢驚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
部尚書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朕今各賜君飛曰扇二枚。庶動清風。
以增美德。 

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為書與遼東諸將請降。敬宗曰。許圉師常自愛書。可於朝堂
開示。圉師見而驚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跡多矣。魏晉已後。惟茲二王。然
逸少少力而妍。子敬妍而少力。今見聖跡兼絕二王。鳳翥鸞迴。實古今聖書。 

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跡。方慶奏曰。
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卷。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
惟有一卷見在。今亦進訖。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
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並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
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上之。上禦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
為寶章集。以敘其事。復賜方慶。當時以為榮。 

開元六年正月三日。命整治禦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十六
年五月。內出二王真跡。及張芝張昶等古跡。總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依文榻四
本進內。分賜諸王。初。貞觀中。搜訪王羲之等真跡。人間古本畢集。令魏徵虞
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跡。及小王張芝等。亦各隨多少。勒為卷帙。以貞觀字為
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章跡又令遂良真書小字貼紙。影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
本者。梁則滿騫徐增朱異等。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書
名記其後。蘭亭一本。相傳雲將入昭陵。又一本。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安樂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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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借。出入搨寫。因此遂失所在。開元五年。敕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檢校
見換。標為兩卷。總八十卷。餘並墜失。元悌又奏雲。前代名賢押署之跡。唯以
己之名氏代焉。上自書開元二字為印。以印記之。王右軍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
十卷。張芝張昶書各一卷。右軍真行書。唯有黃庭告誓等四卷存焉。 

元和十四年九月。考功郎中蕭祐。進古今書畫二十卷。 

開成三年。以諫議大夫柳公權為工部侍郎。依前翰林侍書學士。公權初學王書。
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
之體。尤為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上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
權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上吟久之。因令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曰。
鍾王復生。無以加焉。帝召升殿禦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李元捧硯。樞密使崔巨
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魏夫人傳筆法于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
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常評硯以青州石末
為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次之。 

唐會要卷三十六 

  修撰 

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給事中歐陽詢。奉敕撰藝文類聚成。上之。 

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祕書監魏徵。撰群書政要。上之。太宗欲覽前王得失。
爰自六經。訖於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徵與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始成凡五
十卷。上之。諸王各賜一本。 

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揚州長史李襲譽。撰忠孝圖二十卷。奏之。 

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詔以特進魏徵所撰類禮。賜皇太子及諸王。並藏本於祕府。
初。徵以禮經遭秦滅學。戴聖編之。條流不次。乃刪其所說。以類相從。為五十
篇。合二十卷。上善之。賜物一千段。 

十五年正月三日。魏王泰上括地志五十卷。上嘉之。賜物一萬段。其書宣付祕閣。
初。泰好學。愛文章。司馬蘇勖勸泰表請修撰。詔許之。於是大開館宇。廣召時
俊。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允。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人
物輻輳。門庭若市。泰稍悟過盛。欲其速成。於是分道諸州。披檢疏錄。凡四年
而成。其年四月十六日。太常博士呂才。及諸陰陽學者十餘人。撰陰陽書凡五十
三卷。並舊書行者四十七卷。詔頒下之。太宗以陰陽書行之日久。近代以來。漸
至訛偽。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有司。總令修撰。其妄穿鑿拘忌者。才駁之
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逮于殷周之
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雲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
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
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至於張王等為商。武庾等為羽。欲以同韻相求。及其
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復有複姓
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說。即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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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出之處。惟按堪輿經雲。黃帝對於天老。乃有百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
姬薑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並
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毫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推例皆然。因邑
因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宮商。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
水族。齊鄭及宋。皆為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
非宮商角徵羽。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又敘祿命曰。謹按史
記。賈誼宋忠司馬季主雲。夫卜筮者。高談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
財。又按王充論衡雲。見骨體而知祿命，見祿命而知骨體。此則祿命之書。行之
久矣。言多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
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 。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福之所應。其猶影響。故
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王。憂勤損
壽。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
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有同建同祿。而貴賤懸殊。
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歷。莊公生
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
又犯勾絞六空。背驛馬生。身刻驛馬。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
月。生當病鄉。為人尪弱。身合矬陋。今按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頎而長兮。
美目揚兮。巧趨蹌兮。惟有問命一條。法當長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
十五矣。此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雲。
因正月生。為此命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
法無官爵。假得祿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馬三刑。身刻驛馬。法
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為人無始有終而彌吉。今檢史記。始皇乃是
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
檢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時。亦當祿空亡下。法無官爵。雖向驛
馬。尚隔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驗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
六。末年以後。戶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檢後魏書雲。高祖孝文皇帝皇興元
年八月生。今按長歷。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祿背命。並驛馬三
刑。身刻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
孝文皇帝身受其父之禪。禮雲。嗣主位定。在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
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于常禮。躬為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倒雲
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雲。宋高祖癸亥三月生。依此推祿與命。
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惟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
卒。今據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弒。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祿祖下生。
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為篡宋。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
敘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
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雲。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也。然孝經雲。卜其宅兆而
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
豈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于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
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于近世已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
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令葬書
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
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通於下。
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為妖妄。傳雲。王
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逾月而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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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為常式。法既
一定。不得違之也。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
定期。不擇年月。其義一也。春秋又雲。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戊午襄事。
禮經善之。禮記雲。卜葬先遠日。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
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
其義二也。禮記雲。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
用昏時。鄭元注雲。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
春秋又雲。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
平旦而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而待日中。子太叔雲。若至
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雲博物君子。太叔乃為諸侯之選。
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惟論
人事可否。曾子問雲。葬逢日蝕。捨其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
書。多用乾艮二時。並起半夜。此即文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其義三也。
葬書雲。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由墳壟所招。然孝經雲。立身
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
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疆。有德不建。而人無援。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
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祀於荊。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
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
之北。兆域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
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
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考。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
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
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迴改。塚墓既成。曾不革易。何因名位。
無時蹔安。故知官爵。宏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
書。巫者誑其吉凶。愚人因此僥倖。遂使擗踴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
選葬時以覬財祿。或雲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受弔問。或雲同屬忌於臨壙。乃
吉服而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蘇氏曰。今世之人。正惑於此。故載呂才駁議。用矯正之。庶乎惑者少悟也。 

其年十月二十五日。尚書左僕射申國公士廉等。撰文思博要成凡一千二百卷。詔
藏之秘府。同撰人。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顏相
時。國子司業朱子奢。給事中許敬宗。國子博士劉伯莊。太常博士呂才。秘書監
房元齡。太學博士馬嘉運。起居舍人褚遂良。晉王友姚思廉。太子舍人司馬宅相。
秘書郎宋正人。 

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太宗撰帝範十三篇。賜皇太子。顧謂王公曰。聖躬闡政之
道。備在其中矣。 

永徽三年三月三日。符璽郎顏揚庭。上其父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卷。令付秘閣。 

顯慶元年十月。詔禮部尚書宏文館學士許敬宗等。修東殿新書。上曰。略看數卷。
全不如抄撮文書。又日月復淺。豈不是卿等用意至此。因親製序四百八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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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六月。上製元首前星維城股肱論。令敬宗等注釋。名曰天訓。至三年正月五
日。修新禮成。一百三十卷。頒於天下。其年五月九日。以西域平。遣使分往康
國及吐火羅等國。訪其風俗物產。及古今廢置。畫圖以進。令史官撰西域圖志六
十卷。許敬宗監領之。書成。學者稱其博焉。十月二日。許敬宗修文館詞林一千
卷。上之。 

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李善。上注文選六十卷。藏
于秘府。 

龍朔元年六月二十六日。許敬宗等撰累璧六百三十卷。上之。 

三年十月二日。皇太子宏遣司元太常伯竇德元。進所撰瑤山玉彩五百卷上之。詔
藏書府。 

儀鳳元年十二月二日。皇太子賢。上所注後漢書。初。太子右庶子張太安。洗馬
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注
範曄後漢書。詔付秘書省。 

調露二年二月一日。詔故符璽郎李延壽。撰政典一部。寫兩本。一本付秘書省。
一本賜皇太子。 

永隆元年十二月。太史李淳風。進注釋五曹孫子等十部算經。分為二十卷。 

垂拱二年四月七日。太后撰百寮新誡。及兆人本業記。頒朝集使。 

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臺監張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
聖歷中。以上禦覽及文思博要等書。聚事多未周備。遂令張昌宗召李嶠。閻朝隱。
徐彥伯。薛曜。員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無競。沈佺期。王適。徐堅。尹元
凱。張說。馬吉甫。元希聲。李處正。高備。劉知幾。房元陽。宋之問。崔湜。
常元旦。楊齊哲。富嘉? 。蔣鳳等二十六人同撰。於舊書外。更加佛道二教。及
親屬姓名方城等部。 

開元七年五月左庶子劉子元上議。今之所注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雲。河上公
者。是漢文帝時人。結草菴于河曲。因以為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沖空上天。
此乃不經之鄙言。流俗之虛語。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有三家。河上所釋。無處
聞焉。王弼義旨為優。請黜河上公。升輔嗣所注。司馬貞亦注雲。漢史實無其人。
然所注以養神為宗。以無為為體。請河王注令學者俱行。從之。 

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左散騎常侍元行沖。上群書四部錄二百卷。藏之內府。凡二
千六百五十五部。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分為經史子集四部。經庫是殷踐猷。
王恢編。史庫韋述。餘欽。子庫毋照。劉彥直。集庫王灣。劉仲。其序例。韋述
撰。其後毋照又略為四十卷。為古今書錄。 

十年六月二日。上注孝經。頒於天下及國子學。至天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
注。亦頒於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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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詔康子元等。注解東封儀注以進。 

十五年五月一日。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要。以類相從。上制名曰初學
記。至是上之。欲令皇太子及諸王。檢事綴文。 

十七年九月十一日。上令左丞相張說。修八陣圖十卷。及經二卷成。 

十九年二月。禮部員外郎徐安貞等。撰文府二十卷。上之。十二月十一日。侍中
裴光庭。上瑤山往則。維城前軌各一卷。上以賜皇太子及慶王。 

二十三年正月。敕中書令張九齡。光祿卿韋縚。與禮官就集賢院撰耤田儀注。 

其年三月二十七日。上注老子。並修疏義八卷。並製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頒示
公卿。 

二十七年二月。中書令張九齡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百官稱賀。 

天寶十四載四月。內出禦撰韻英五卷。付集賢院行用。 

其年十月八日。頒禦注道德經並疏義。分示十道。各令巡內傳寫。以付宮觀。 

乾元二年十一月。四明山人沈若。進廣孝經十卷。制授秘書郎集賢院待詔。 

大歷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刑部尚書顏真卿。撰韻海鏡原三百六十卷。表獻之。
詔付集賢院。 

建中元年十月。濠州刺史張鎰。撰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上之。 

貞元十一年八月。國子司業裴澄。撰乘輿月令十二卷。上之。 

十二年二月。夏州節度使韓潭。進統載四十卷。十月。昭義節度判官賀蘭正九。
進用人權衡。輔佐記。各十卷。舉選衡鏡三卷。 

十四年十月。左僕射平章事賈耽。撰郡國別錄六卷。通錄四卷。上之。十一月。
西川節度使韋臯。進開復西南夷事狀十卷。 

十七年七月。太常寺進大唐貞元新集開元復禮二十卷。十月。宰臣賈耽。撰海內
華夷圖一軸。並序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上之。耽好地理學。四方之使。
自蕃方來者。必問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凡三十年。問既備。因撰海內華夷圖。
廣三丈。縱三丈二尺。率以一寸折一百里。人有披圖以問其郡人者。皆得其實。
無虛詞焉。 

十九年二月。淮南節度使杜佑。撰通典二百卷上之。其書凡九門。取食貨十二篇。
選舉六篇。職官二十二篇。禮一百篇。樂七篇。兵六篇。刑十七篇。州郡十四篇。
邊防十六篇。佑多該涉。尤精歷代之要。修通典。識者知其必登公輔之位。其書
既出。遂行於時。又杭州刺史蘇弁。撰會要四十卷。弁與兄冕。纘國朝故事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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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弁先聚書至二萬卷。皆手自刊正。今言蘇氏書。次於集賢芸閤焉。給事中陸
贄。著集注春秋二十卷。君臣圖翼三十五卷。上之。元和二年十二月。李吉甫等。
撰元和年國計簿十卷。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五。
鎮縣一千四百五十三。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其鳳翔。麟坊。邠寧。
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鎮。冀。範陽。滄州。淮西。淄青等
一十五道。合七十一州。並不申戶口數目。 

四年四月。給事中馮伉。著三傳異同三卷。 

其年七月。製君臣事跡十四篇。上以天下無事。留意典文。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
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上下篇。元宗撰
開元訓誡。思維前躅。遂採尚書。春秋後傳。史記。班範漢書。三國志。晏子春
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鑑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
道合二曰辨邪正。三曰誡權諍。四曰戒微行。五曰任賢臣。六曰納忠諫。七曰慎
征伐。八曰慎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崇節儉。十一曰獎忠直。十二曰修政教。
十三曰諫畋獵。十四曰錄勳賢。分為上下卷。上自製其序曰。前代君臣事跡。至
是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禦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書。宣示宰臣李藩裴洎曰。
朕近撰此屏風。親所觀覽。故令示卿。藩等進表稱賀。 

八年二月。宰臣李吉甫。撰元和州縣郡國圖三十卷。百司舉要一卷成。上之。吉
甫又常綴錄東漢魏晉元魏周隋故事。記其成敗損益。因為六代略。凡三十卷。分
天下諸鎮絕域。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為五十四卷。號為元和郡國圖。 

九年四月。檢校左拾遺李渤。撰禦戎新錄二十卷。上之。 

十二年十二月。翰林學士沈傳師等。奏元和辨謗略兩部。各十卷。一部進上。一
部請付史館。從之。 

其年。處州刺史馬總。進武德至貞元年奏議二十卷。 

十三年六月。宰臣袁滋。撰雲南紀五卷上之。八月。洛陽尉禮院檢討官王彥威。
撰元和曲臺新禮三十卷上之。自開元二十一年。至元和十三年正月已前。新撰定
禮典。舊儀不同者。謹備集錄。並禮勒成三十卷。 

其年十二月。秘書少監史館修撰馬宇。撰鳳池錄五十卷成。上之。 

長慶元年十一月。商州刺史王公亮。進新撰兵書一十八卷。 

二年四月。翰林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隨。撰六經法言三十卷成。上之。 

寶歷元年三月。翰林侍講學士崔郾。與高重進纂要十卷。 

二年五月。秘書省著作郎韋公肅。注太宗文皇帝帝範一十二篇。上之。 

太和元年六月。國子直講徐郿。上周易新義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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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四月。集賢學士裴潾。撰通選三十卷。 

其年九月。宰相李德裕進禦臣要略。次柳氏舊史。 

九年五月。禦集春秋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 

其年。宰臣兼集賢大學士李宗閔。准宣與校理修撰等。撰五常傳二十卷並目錄一
卷。進上。 

開元二年二月。戶部侍郎王彥威。以所撰唐典七十卷。上之。起武德終永貞。 

其年十月。敕改天後朝所撰三教珠英為海內珠英。 

三年八月。右拾遺韋籌進唐書唐史解表共五通。 

會昌二年七月。宰臣德裕。進異域歸忠傳兩卷。 

大中五年十一月。太子詹事姚思廉。撰通史三百卷上之。通史。自開闢至隋末。
編年纂帝王美政善事。詔令可利於時者。必載於時政。鹽鐵筦榷。和糴賑貸。錢
陌。兵數虛實。貯糧。用兵利害。邊事戎狄。無不備載。下至釋道燒煉。妄求無
驗。皆敘之矣。十二月。又撰帝王政統十卷。上之。 

七年十月。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崔鉉。上續會要四十卷。修撰官楊紹復。
崔瑑。薛逢。鄭言等。賜物有差。 

  氏族 

氏族者。古史官所記。故官有世冑。譜有世官。過江則有僑姓。王謝袁蕭為大。
東南則有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有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
韋裴柳薛楊杜為大。代北則有虜姓。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為大。各於其地。自尚
其姓為四姓。今流俗相傳。獨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太原王氏為五姓。蓋不經之
甚也。 

武德元年。高祖嘗謂內史令竇威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鹹登此職。
今我已為天子。公為內史令。本同末異。無乃不可乎。威曰。臣家昔在漢朝。再
為外戚。至於後魏。三處外家。今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階緣戚裏。位忝鳳
池。自惟叨濫。曉夕兢懼。高祖笑曰。比見關東人崔盧為婚。猶自矜伐。公世為
帝戚。不亦貴乎。 

三年。高祖嘗從容謂尚書右僕射裴寂曰。我李氏昔在隴西。富有龜玉。降及祖禰。
姻婭帝王。及舉義兵。四海雲集。纔涉數月。升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
賤。劬勞行陣。下不聊生。公復世冑名家。歷職清要。豈若蕭何曹參。起自刀筆
吏也。惟我與公。千載之後。無愧前修矣。 

 蘇氏議曰。創業君臣。俱是貴族。三代以後。無如我唐。高祖八柱國唐公之孫。
周明懿隋元真二皇后外戚。娶周太師竇毅女。毅則周太祖之婿也。宰相蕭瑀。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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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達。梁陳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齊隋駙馬都尉。竇威。楊恭仁。封德彜。
竇抗。並前朝師保之裔。其將相裴寂。唐儉。長孫順德。屈突通。劉政會。竇軌。
竇琮。柴紹。殷開山。李靖等。並是貴冑子弟。比夫漢祖蕭曹韓彭門第。豈有等
級以計言乎。 

武德中。李守素與虞世南論及氏族。初言江左。世南獨相酬對。及言北地諸姓。
次第如流。陳其事業。皆有援證。世南但撫手而已。不復能答。歎曰。肉譜實可
畏。許敬宗曰。肉譜非雅名也。世南曰。昔任彥升善談經籍。梁代稱為五經笥。
今日號倉曹為人物笥矣。守素以諳時氏族。時人謂之肉譜。 

貞觀十二年正月十五日。修氏族志一百卷成。上之。先是。山東士人。好自矜誇。
以婚姻相尚。太宗惡之。以為甚傷教義。乃詔禮部尚書高士廉。禦史大夫韋挺。
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及四方士大夫諳練族姓者。普索天下譜諜。
約諸史傳。考其真偽。以為氏族志。以崔幹為第一等。書成。太宗謂曰。我與山
東崔盧家。豈有舊嫌也。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官宦人物。販鬻婚姻。是無禮也。
依託富貴。是無恥也。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唐朝人物冠
冕。垂之不朽。何因崔幹為一等。列為第三等。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
家。分為九等。頒於天下。 

顯慶四年九月五日。詔改氏族志為姓錄。上親製序。仍自裁其類例。凡二百四十
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以皇后四家。酅公。介公。贈台司。太子三師。開府儀同
三司。僕射。為第一等。文武二品。及知政事者三品。為第二等。各以品位為等
第。凡為九等。並取其身及後裔。若親兄弟。量計相從。自餘枝屬。一不得同譜。
初。貞觀氏族志。稱為詳練。至是。許敬宗以其書不敘明皇后武氏本望。李義府
又恥其家無名。乃奏改之。於是委禮部侍郎孔志約。著作郎揚仁卿。太子洗馬史
元道。太常丞呂才等十二人。商量編錄。遂立格。以皇朝得五品者。書入族譜。
入譜者。縉紳士大夫。鹹以為恥。議者號其書為勳桂。李義府又奏收貞觀氏族志
焚之。 

長安四年。鳳閣舍人劉知幾。撰劉氏三卷。推漢氏為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
叢亭裏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劉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
按據明白。前代所誤。雖為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 

神龍元年五月十八日。左散騎常侍柳沖上表曰。臣聞姓氏之初。世本著其義。昭
穆之序。周譜列其風。漢晉之年。應摯明宗系之說。齊梁之際。王賈述衣冠之源。
使夫士庶區分。懲勸攸寄。昭之後世。實為盛典。臣今願敘唐朝之崇。修氏族之
譜。使九圍仰止。百代承風。豈不大哉。上從之。遂令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工部
尚書張錫。禮部侍郎蕭至忠。岑羲。兵部侍郎崔湜。刑部侍郎徐堅。工部侍郎劉
憲。左補闕吳兢等重修。至先天二年三月。柳沖奏。所備姓族錄成。上之。凡二
百卷。又於今判定至開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畢。上之。 

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敕文。其氏族並得之久遠。有餘俗諱及僻疾同聲者。宜改
與本族望所出大姓。任自遂便穩。其時。桓彥範孫改姓薑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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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元年。著作郎賈至撰。百家類例十卷。其序旨曰。以其婚姻承家。冠冕備盡。
則存譜。大譜所紀者。唯尊官清職。傳記本原。分為十卷。爰列百氏。其中須有
部折。各於當族注之。通為百氏。以隴西李氏為第一。至貞元中。左司郎中柳芳
論氏族。序四姓。則分甲乙丙丁。頒之四海。世族則先山東。載在唐歷。 

永泰二年十月七日。宗正卿吳王祇。奏修史館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譜二十
卷。上之。 

大歷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太子中允李良佐。及諸房譜。依舊姓獨孤氏。從之。 

元和七年七月。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涯。撰姓纂十卷。上之。 

開成四年正月。敕大理寺少卿李衢。修撰皇后譜諜。 

其年閏正月。敕翰林學士柳璟。修續皇室永泰新譜。以永泰初。璟祖考為史官。
嘗撰皇家永泰譜二十卷成。上之。至是。復令璟修續其書焉。 

大中六年十二月。宗正寺奏。得當司修圖譜官李宏簡。伏以德明皇帝之後。興聖
皇帝以來。宗祊有序。昭穆無差。近日修撰。率多紊亂。遂使冠履僭儀。元黃失
位。數從之內。昭序便乖。今請宗子自常參官並諸州府及縣官等。各具始封建諸
王。及五代祖。及見在子孫。錄一家狀。送圖譜院。仍每房納。於官取高。處昭
穆取尊。即轉送至本寺所司磨勘屬籍。稍獲精詳。依奏。 

  蕃夷請經史 

垂拱二年二月十四日。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禮記一部。並雜文章。令所司寫吉
凶要禮。並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賜之。 

開元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命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以賜金城公主。
從其請也。秘書正字於休烈上表。投招諫匭言曰。臣聞戎狄。國之寇也。經籍。
國之典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朝不與。蓋以史記
多兵謀。諸子雜詭術。夫以東平帝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戰之書。況西戎國之遠蕃。
曷可貽經典之事。且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屬奔命。傳曰。惟名與
器。不可以假人。必不得已。請去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強盛。則有以臣召君
之事。取威定霸之謀。若與此書。國之患也。表入。敕下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
庭等曰。西戎不識禮經。心昧德義。頻負明約。孤背國恩。今所請詩書。隨時給
與。庶使漸陶聲教。混一車書。文軌大同。斯可使也。休烈雖見情偽變詐於是乎
生。而不知忠信節義於是乎在。上曰。善。乃以經書賜與之。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渤海遣使求寫唐禮及三國志晉書三十六國春秋。許之。 

  附學讀書 

神龍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敕吐蕃王及可汗子孫。欲習學經業。宜附國子學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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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二年正月十四日。國子祭酒蕭昕上言。請崇儒學。以正風教。其月二十九日。
敕曰。頃以戎狄方虞。急於經略。太學空設。諸生益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
函丈之間。殆將不埽。念每及此。甚用憫焉。其諸道節度觀察都團防禦使等。朕
之腹心。各鎮方面。誡茲子弟。各奉義方。並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子弟。欲習
業者。自今已後。並令補國學生。欲其業重籯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世不乏
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揀擇尤精。堪為師
範者。充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第等。並所供糧料。及緣修理。各委本
司。作條件聞奏。 

開成元年六月。敕新羅宿衛生王子金義宗等。所請留住學生員。仰准舊例留二人。
衣糧准例支給。 

二年三月。渤海國隨賀正王子大俊明。並入朝學生。共一十六人。敕。渤海所請
生徒習學。宜令青州觀察使放六人到上都。餘十人勒迴。又新羅差入朝宿衛王子。
並准舊例。割留習業學生。並及先住學生等。共二百十六人。請時服糧料。又請
舊住學習業者。放還本國。敕。新羅學生內。許七人。准去年八月敕處分。餘時
十馬畜糧料等。既非舊例。並勒還蕃。 

唐會要卷三十七 

  五禮篇目 

武德初。朝廷草創。未遑製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舊制。至貞觀初。詔中書令
房元齡。秘書監魏徵。禮官學士。備攷舊禮。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
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禮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分為一百卷。
初。元齡與禮官建議。以為月令蠟法。唯祭天宗。謂日月已下。近代蠟。五天帝。
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並除之。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州則義不相及。
近代通祭九州。今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皇太子入學。及太常行山陵。
天子大射合朔。陳五兵於太社。農隙講武。納皇后行六禮。四孟月讀時令。天子
上陵朝廟。養老於辟雍之禮。皆周隋所闕。凡增二十九條。餘並依古禮。七年正
月二十四日。獻之。詔行用焉。 

 蘇氏曰。五禮等威。三代沿革。蓋上聖有作。情必備於吉凶。後世遵行。事豈
變于文質。源清則流永。根正則苗長。我唐始基。刊定禮樂。去亡隋之繁雜。備
前古之雅正。作萬代法。成四海儀。光闡皇猷。永固帝業。而修禮官不達睿旨。
坐守拘忌。近移凶禮。寘於末篇。斯為妄矣。房梁公魏鄭公。庶務自殷。一心有
限。雖統其事。無暇參詳。為禮官所誤。不然者。白圭無斯玷矣。暨乎永徽之初。
再修典禮。遂刪去國恤禮。以為預凶事。非臣子之所宜言。此又乖也。且禮有天
子即位。為椑。歲一漆而藏焉。漢則三分租賦。而一奉陵寢。周漢之制。豈謬誤
耶。是正禮也。且東園祕器。曾不廢於有司。國恤禮文。便謂預於凶事。何貴耳
而賤目。背實而向聲。有以見敬宗義府之大妄也。 

永徽二年。議者以貞觀禮未備。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中書侍郎李
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少卿
韋琨。太學博士史道元。符璽郎孔志約。太常博士蕭楚材。孫自覺。賀紀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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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緝定。勒成一百三十卷。二百二十九篇。至顯慶三年正月五日。奏上之。高宗
自為之序。詔中外頒行焉。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備舉。蕭楚材孔志
約。以國恤禮為預凶事。非臣子之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於是刪而定之。其時
以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所損益。多涉希旨。學者紛議。以為不及貞觀禮。至上
元三年二月。敕五禮行用已久。並依貞觀年禮為定。至儀鳳二年八月。又詔。顯
慶已來新修禮。多不師古。其五禮並宜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每有大
事。皆參會古今禮文。臨時撰定。 

開元十年。詔國子司業韋縚。為禮儀使。專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喦。疏
請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相張說奏曰。
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禮儀注。
貞觀顯慶。兩度所修。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
刪改行用。制從之。初令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太常博士施敬本等
檢撰。歷年不就。說卒後。蕭嵩代為集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邱。撰成一百五
十卷。名曰大唐開元禮。二十九年九月。頒所司行用焉。 

元和十三年八月。禮官王彥威。集開元二十一年已後。至元和十三年。五禮裁制
敕格。為曲臺新禮。上疏曰。臣聞禮之所始。及損益之文。布於前書。不敢悉數。
開元中。命禮官大臣。改撰新禮。五禮之儀始備。又按自開元二十一年已後。迄
於聖朝。垂九十餘年矣。法通沿革。禮有廢興。或後敕已更裁成。或當寺別稟詔
命。貴從權變。以就便宜。又國家每有禮儀大事。則命禮官博士。約舊為之損益。
脩撰儀注。以合時變。然後宣行。即臣今所集開元以後。至元和十三年。奏定儀
制。不惟與古禮有異。與開元儀禮已自不同矣。又檢脩禮官故事。每詳定儀制訖。
則約文為之禮科。以移責于百司。又約之以供備。然後禮事畢舉。禮科者。名數
之總。與儀注相扶而行者也。闕一不可。臣今所集。備禮科之單複。具供給之司
存。欲使謁者贊引之徒。官長辟除之吏。開卷盡在。按文易徵。其他五禮之儀式。
或舊儀所不載。而與新創不同者。莫不次第編錄。竊以聖朝典禮。於元和中集錄。
又曲臺者。實禮之義疏。故名曰元和曲臺新禮。並目錄勒成三十卷。謹詣光順門
奉表以聞。伏乞裁下。從之。 

  禮儀使 

高祖禪代之際。溫大雅與竇威陳叔達。參定禮儀。自後至開元初。參定禮儀者。
並不入銜。無由檢敘。 

開元九年正月。韋縚除國子司業。仍知太常禮儀事。至二十三年二月。凡四改官。
至太常卿並帶禮儀事。 

又至天寶九載正月。除太子少師。方罷禮儀事。 

天寶九載正月。置禮儀使。以太子左庶子韋述為之。至十五載六月。更不改易。 

至德二載閏八月二十九日。禦史中丞崔器。除兼戶部侍郎。知禮儀事。至乾元元
年四月。太常少卿王璵。兼知禮儀事。其月十八日。除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充禮儀祠祭等使。二年九月七日。太常少卿於休烈。除工部侍郎。充禮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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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德元年。太常卿杜鴻漸。充禮儀使。 

永泰二年八月十三日。禮部尚書裴士淹。除禮儀使。 

大歷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敕停禮儀使事。歸太常。至七年正月十九日。復置使。
乙太常卿楊綰為之。 

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吏部尚書顏真卿。除禮儀使。建中元年停。自後不置。每有
南郊大禮。權置使。畢日停。 

  服紀上 

貞觀十四年。太宗嘗從容謂禮官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
姨。親疏相似。而服紀有殊。理未為得。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
附奏聞。秘書監顏師古議曰。竊以舊館脫驂。尚雲出涕。鄰裏有殯。且輟巷歌。
況乎昆季之親。嚴親是奉。夫之昆季。資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絕於五服。當
其喪沒。闔門縞素。己獨晏然。元黃不改。靜言至理。殊匪宏通。無益防閑。實
開偷薄。相為制服。孰謂非宜。又外氏之親。俱緣於母。姨舅一例。等屬齊尊。
姨既小功。舅乃緦麻。曲生異義。茲亦未安。愚謂昆季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
弟。鹹亦如之。為舅小功。同于姨服。則親疏中節。名數有倫。至如舅姑為婦。
其服太輕。塚婦止于大功。眾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名義特崇。饋奠之勤。
誠愛兼極。略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普服大功。己子之妻。翻成減降。
今謂塚婦周服。眾婦大功。既表授室之親。又答執笄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
則周給齊平。更無窒礙矣。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與禮官定議曰。
夫親族有九。服紀有六。隨恩以厚薄。稱情以立文。原夫舅之與姨。雖為同氣。
權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為父之本宗。姨乃外戚他族。考之經典。舅誠為
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
為姨居喪五月。循名責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有所未達。今之損益。實在
茲乎。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
禮繼父同居。則為之期。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
服。或曰。同爨緦麻。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之親。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
異居。故知制服雖繫於名。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
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
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
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
不可死而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今
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期。眾
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
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制曰。可。 

二十三年五月。禮部尚書許敬宗奏言。伏奉遺詔。臣下喪服。以日易月。皆從三
十六日之限。但大行在殯。皇帝主喪。山陵事畢。方釋衰絰。依禮。近臣君服斯
服。敢緣斯義。請延至? 畢後除。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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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慶元年九月二十九日。脩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曰。依古喪服。甥為舅緦麻。舅報
甥亦同此制。貞觀年中。八座議奏。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疏舅報于甥。服
猶三月。謹按傍親之服。禮無不報。己非正尊。不敢降之也。故甥為從母五月。
從母報甥小功。甥為舅緦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矣。今甥為舅。使同從母之
喪。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脩律疏人。不知禮意。舅報甥服。尚止緦麻。
於例不通。理須改正。今請修改律疏。舅報甥亦小功。又曰。庶母。古禮緦麻。
新禮無服。謹按庶母之子。即是己之昆季。昆季為之杖期。而己與之無服。同氣
之內。吉凶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今請依典故為服緦麻。制從之。 

龍朔二年八月。有司奏。同文正卿蕭嗣業。嫡繼母改嫁身亡。請申心制。有司奏
稱。據令。繼母改嫁。及為長子並不解官。乃下敕曰。雖雲嫡母。終是繼母。據
理緣情。須有定制。付所司議定奏聞。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義等奏議曰。緬尋
喪服。母名斯定。嫡繼慈養。皆在其中。唯出母之制。特言出妻之子。明非生己。
則皆無服。是以今雲母嫁之服。又雲出妻之子。出言其子。以明所生。嫁則言母。
通包養嫡。俱當解任。並合心喪。其不解者唯有繼母之嫁。繼母為名。正據前妻
之子。嫡於諸孽。禮無繼母之文。申令今既見行。嗣業理申心制。然奉敕議定。
方垂永則。令有不安。亦須釐正。竊以嫡繼慈養。皆非所生。出之與嫁。並同行
路。嫁雖比出稍輕。於父終為義絕。繼母之嫁。既殊親母。慈嫡義絕。豈合心喪。
望請凡非所生父卒而嫁。為父後者無服。非承重者杖期。並不心喪。一同繼母。
有符情禮。無玷舊章。又心喪之制。唯施厭降。杖期之服。不悉解官。而令文三
年齊斬。亦入心喪之制，杖期解官。又有妻服之舛。又依禮。庶子為其母緦麻三
月。既是所生無服。准例亦合解官。令文漏而不言。於事終須修附。既以嫡母等
嫁。同一令條。總議請改。理為允愜者。依文武官九品以上議。得司衛正卿房仁
裕等七百三十六人議。請一依司禮狀。嗣業不合解官。得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
等二十六人議。請解嗣業官。不同司禮禮狀者。母非所生。出嫁義絕。仍令解職。
有紊緣情。杖期解官。不甄妻服。三年齊斬。謬曰心喪。庶子為母緦麻。漏其中
制。並令文疏舛。理難因襲。望請依房仁裕等議。總加脩附。垂之不朽。其禮及
律疏。有相關涉者。亦請准此改正。嗣業既非嫡母。改醮不合解官。詔從之。 

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後上表曰。夫禮緣人情而立制。因時事而為範。變
古者未必是。循舊者不足多也。至如父在。為母止服一期。雖心喪三年。服由尊
降。竊謂子之於母。慈養特深。生養勞瘁。恩斯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知其母。
三年在懷。理宜崇報。若父在為母止一期。尊父之敬雖同。報母之慈有缺。且齊
斬之制。足為差減。更令周以一期。恐傷人子之志。今請父在為母終三年之服。
遂下詔依行焉。當時亦未行用。至垂拱年中。始編入格。至開元五年。左補闕盧
履冰上言。准禮。父在為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則天皇後請同父沒之服。三年
然後始除靈。雖則權行。有紊彜典。今陛下孝治天下。動合禮經。請仍舊章。庶
協通典。於是下制。令百官詳議。並舅及嫂叔服。不依舊禮。亦令議定。刑部郎
中田再思建議曰。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
喪之威。隆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
免懷之德。思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
來。方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自古以來。升降不一。
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元以為二十七月。王肅以為二十五月。又改葬之禮。鄭
元雲。服緦麻三月。王肅雲。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元雲皆服。王肅雲。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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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繼育。乃為之服。又無服之殤。鄭元雲。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肅雲。以哭
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等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摯采古求遺。互為損益。方知
去聖漸遠。殘缺彌多也。故曰。會禮之家。名為聚訟。寧有定哉。而父在為母三
年。行之已踰四紀。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為律。後王所是。著
而為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仁孝之心。背德義之本。而欲服之周
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姑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
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服之有制。使愚人企及。衣以斬衰。使見之摧痛。以此
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歸淳樸。須敦
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禮記雲。父之親子也。親賢
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今據齊斬升數。? 細已降。何
忍節制。減至於期。使後代士盡忘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舅及姨
之服。並太宗之制。行之百年矣。輒為刊復。實用有疑。於是紛議不定。履冰又
上疏曰。禮。女在室。以父為天。出嫁。以夫為天。又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
死從子。本無自專抗尊之法。則喪服四制雲。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國無二君。
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所以父在為母服期者。避二尊也。伏惟陛下正持家國。
孝治天下。而不斷在宸衷。詳正此禮。但隨末俗。顧念兒女之情。臣恐後代。復
有婦奪夫政之敗者。疏奏未報。履冰又上表曰。臣聞夫婦之道。人倫之始。尊卑
法於天地。動靜合於陰陽。陰陽和而天地生成。夫婦正而人倫式序。自家刑國。
牝雞無晨。四德之禮不僭。三從之義斯在。即喪服四制雲。家無二尊。以一治之
也。故父在為母期者。見無二尊也。准舊儀。父在為母一周除靈。再周心喪。父
必三年而後娶者。達子之志焉。豈先聖無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家國者矣。原夫上
元肇年。則天已潛秉政。將圖僭篡。預自崇先。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
雖齊衰之儀不改。而幾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閒。尚未通用。天皇晏駕。中宗蒙塵。
垂拱之初。始編入格。垂拱之末。果行聖母之偽符。載初之元。遂啟易代之深釁。
孝和雖則反正。韋氏復效晨鳴。孝和非意暴崩。韋氏旋即稱制。不蒙陛下英算。
宗廟何由克復。且臣所獻者。蓋請正夫婦之綱。豈忍忘子母之道。諸議所非者。
大凡只論罔極之恩。喪也寧戚。禽獸識母而不識父。豈得與伯叔母服同。豈得與
姑姊妹制等。此並道聽而塗說之言。未習先王之旨。又安足以議經邦治俗之禮乎。
臣前狀單略議者未識臣之懇誠。謹重以聞。請付中書門下商量處分。左散騎常侍
元行沖奏議曰。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制服。則有申厭。天父天夫。故斬衰
三年。情理俱盡者。因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儀
而化成。而妻喪杖期。情禮俱殺者。蓋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為嫡子三年斬衰。
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
在為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可以異
於飛走。別於華夷。羲農堯舜。莫之易也。文武周孔。所同尊也。今若捨尊厭之
重。虧嚴父之義。畢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
母之名。又即母之女黨。加於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避嫌疑也。若引同爨
之緦。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謹詳三者之儀。並請依古為當。自
是百寮議竟不決。至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詔曰。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刊。況子夏
為傳。乃孔門所受。格令之內。有父在為母齊衰三年。此而有為。為非重厭之義。
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家。父在為母行服不同。
議者是非紛然。元行沖謂人曰。聖人制厭降之禮。豈不知母恩之深。但尊祖貴禰。
欲其遠別禽獸。近異夷狄故也。人情易搖。淺識者眾。一紊其度。其可正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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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蕭嵩與學士改修五禮。又議請依上元元年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為定。
及頒禮。乃一切依行焉。 

聖歷元年。太子左庶子王方慶。書問太子文學徐堅曰。女子年幼。稚而早孤。其
母貧窶。不能守志。攜以適人。為後夫之所鞠養。及長出嫁。不復同居。今母後
夫亡。欲制繼父服。不知可否。人間世上士庶。此例皆是。至於服紀。有何等差。
前代通儒。若為議論。堅答曰。儀禮喪服。繼父同居齊衰期。謂子無大功之親。
與之適人。所適亦無大功之親。而所適者。以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者
也。鄭元曰。大功之親。同財者也。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也。以恩服
耳。未嘗同居。則不服也。小戴禮記。繼父服並有明文。斯禮經之正說也。至於
馬融王肅賀循等。並稱達禮。更無異文。唯傅元著書。以為父無可繼之理。不當
制服。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袁准作論。亦以為此則自製文亂名之大者。
竊以父猶天也。愛敬斯極。豈宜靦貌。繼以他人哉。然而藐爾窮孤。不能自立。
既隨其母。託命他宗。本族無鞠養之人。因託得存其世嗣。在其生也。實賴其長
育。及其死也。頓同之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篤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豈
應如是。故袁傅之駁。不可為同居者施焉。昔朋友之死。同爨之喪。並制緦麻。
詳諸經典。比之於此。蓋亦何嫌。繼父之服。宜依正禮。今女子母攜重適人。寄
養他門。所適慈流。情均膝下。長而出嫁。始不同居。此則笄總之儀。無不殫備。
與築宮立廟。實無異焉。蓋有繼父之道也。戴德喪服記曰。女子適人者。為繼父
服齊衰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梁氏集說亦雲。女子適人者。為繼父服齊衰服。
繼父與不同居者服同。今為服齊衰三月。竊為折衷。方慶深善其答。 

其年。四門博士王元感雲。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鳳閤侍郎張柬之駁曰。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
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雲。禮也。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
尚書伊訓雲。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祇
見厥祖。孔安國注雲。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
大祥。故太甲中篇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此尚書三
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喪服
小記雲。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四時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
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
虞禮雲。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
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
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修。輒欲排毀也。議者以柬之所駁。頗合於禮典。 

神龍元年五月十八日。皇后表請。天下士庶出母終者。令制服三年。至天寶六載
正月十二日敕文。五服之紀。所宜企及。三年之數。以報免懷。齊斬之紀。雖存
出母之制。顧復之慕。何申孝子之心。其出嫁之母。宜終服三年。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敕文。服紀之制。有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
太常卿韋縚奏曰。謹按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
名加也。堂姨舅舅母。恩所不及。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
加也。舅緦麻三月。並以親情。而服屬疏者。外祖正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
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疏。恩絕不相為服。親舅母來承外族。同爨
之禮不加。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且以外祖小功。此則正尊。情甚親而服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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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者也。請加至大功九月。姨舅儕類。親既無別。服宜齊等。請為舅加至小功五
月。堂姨舅疏降一等。親舅母從服之例。先無服制之文。並望加至袒免。望付尚
書。省集眾官吏詳議。務從折衷。永為典則。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竊聞大道既隱。
天下為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
家之道。不可以二。總一定議。理歸本宗。父以尊崇。母以厭降。豈忘愛敬。宜
存倫序。是以內有齊斬。外服皆緦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
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
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貞觀修禮。時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尊洙泗之
典。及宏道之後。唐隆之閒。國命再移於外族。此則禮亡微兆。因斯見矣。天人
之際。可不戒哉。開元初。補闕盧履冰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僉議。於時眾議
紛如。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開元八
年。特降別敕。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
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為萬代成法。職方郎中韋述議曰。上自高祖。
下至元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以及遠。稱情以立文。差其輕重。遂為五
服。雖則或以議降。或以名加。教有所存。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日
月同懸。鹹所仰也。謹按儀禮喪服傳曰。外親之服。皆緦麻。鄭元謂外親異親。
正服不過緦麻。外祖父母小功五月。以尊加也。從母小功五月。以名加也。舅甥
外孫。中外昆弟。皆依本服緦麻三月。若以匹敵。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也。
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氏。聖人之心。良有以也。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
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
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聖人究天道而厚于祖禰。繫姓族而親其子孫。近
則別於賢愚。遠則異於禽獸。由此言之。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且家無
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二也。特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為人後者。
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宗之喪。蓋所存者遠。而所抑者私也。今若外
祖及舅。更加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
情。所務者末。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源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
九月。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並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于祖也。從祖祖父母。
從祖父母。從祖昆季。皆小功五月。以其出於曾祖。其服不得過于曾祖也。族祖
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昆季。皆緦麻三月。以其出於高祖。其服不得過于高
祖也。其堂舅姨既出於外曾祖。若為之制服。即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
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緦麻。若舉此
而舍彼。事則不均。棄親錄疏。理則不順。推而廣之。是與本族無異矣。服皆有
報。則堂外甥。曾孫姪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情之
親者。制服乃輕。蓋本于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
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亦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彜
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正乎。且舊章淪胥。為日已久。所存
無幾。又欲棄之。雖曰未達。不知其可。請依儀禮喪服為定。禮部員外郎楊仲昌
議曰。臣聞儀禮曰。外服皆緦。又曰。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並為小功
五月。其為舅緦麻。鄭文貞公魏徵已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訖。今之所加。
豈異前旨。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堂舅堂姨堂舅母。
並升為袒免。則何以祖述禮經乎。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則豈無加報於外孫
乎。如以外孫為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何同等而相淺乎。竊恐外內乖序。親疏
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理必然也。禮不雲乎。無輕議禮。況夫喪服之紀。
先王大猷。奉以周旋。以匡人道。一詞寧措。千載是遵。涉於異端。豈曰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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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望各依正禮。以厚儒風。太常所請增加。愚見以為不可。戶部郎中楊伯成。左
監門錄事參軍劉秩。並同是議。與沔等略同。議奏。上又謂侍臣等曰。朕以為親
姨舅既服小功。則舅母于舅。有三年之喪。是受我而厚。以服制情。則舅母之服。
不得全降于舅。宜服緦麻。堂姨舅古今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親之。宜服
袒免。又鄭元注禮記曰。同爨緦麻。若比堂姨舅于同爨。親則厚矣。又喪服傳雲。
外親之服皆緦。是亦不隔于堂姨舅也。若以所服不得過本。而須為外曾祖父母及
外伯叔祖父母服制。亦何傷乎。是皆親親敦本之意。卿等更熟詳之。侍中裴耀卿。
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等奏曰。外族之親無厭降。外甥既為舅母制服。
舅母還合報之。夫外甥既合報服。則與夫之姨舅。以類是同。外甥之妻。不得無
服。所增者頗廣。能引者漸疏。微臣愚蒙。猶有未達。上又手制答曰。從服有六。
此其一也。降殺之制。禮無明文。此皆自身率親。用為服制。所有存抑。盡是推
恩。朕情有未安。故令詳議。非欲苟求變古。以示不同。卿等以為外族之親。禮
無厭降。報服之節。所引甚疏。且姨舅者。屬從之至近也。以親言之。則亦姑伯
之匹敵也。豈有所引者疏。而降所親者服。又婦從夫者也。夫之姨舅。夫既有服。
從夫而服。由是睦親。實欲令不肖者企及。賢者俯就。卿等宜熟詳之。耀卿等奏
曰。陛下體至仁之德。廣推恩之道。將宏引進。以示睦親。再發德音。更令詳議。
臣等謹按大唐新禮。親舅加至小功。與從母同服。此蓋當時特命。不以輕重遞增。
蓋不欲參於本宗。慎於變禮者也。今聖制親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緦麻。堂姨舅袒
免等服。取類新禮。垂示將來。通於物情。自我作古。則群儒風議。徒有稽留。
並望准制施行。從之。 

唐會要卷三十八 

  服紀下 

貞元二年十一月。德宗王皇后崩。上及百官已釋服。唯皇太子及舒王誼以下則否。
將及三年之制也。初。禮官議大行皇后喪服節。攝太常博士柳冕等七人奏請。皇
太子依魏晉故事。為大行皇后喪服。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終制。
則存厭降之禮。既而事下中書。宰臣召問禮官等曰。今豈可令皇太子縗服侍膳。
直至於既葬乎。博士張薦等。請依宋齊閒。皇后為父母服三十日公除例。為皇太
子喪服之節。既及公除。詣於正內。則服墨襂。歸至本院。縗麻如故。庶允通變
之情。宰臣具以聞奏。左補闕穆質上疏曰。臣謹按禮經。兼徵近古。皇太子居母
后之喪。並無降殺之禮。唯西晉杜元凱。有既葬除服之論。蓋穿鑿詭詞。以說時
主。誠不足為後王法也。臣愚以為遵三年之制。則太重。從三十日之服。則太輕。
唯行古之道。以周年為定。乃得禮之中矣。詔宰臣更與所司議之。宰臣以穆質所
奏。召問禮官。而不言質名。禮官柳冕張薦對曰。準禮。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
豈有父母貴賤。而差降喪服之節乎。且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雲。皇后為父母
服十三月。其稟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為外祖父母服五月。其從朝旨。則
五日而除。所以然者。恐喪服侍奉。有傷至尊之意也。故從權制變。昭著國章。
公門脫縗。義亦在此。豈皆為金革乎。皇太子今若抑哀公除。墨襂朝覲。至本院
依舊縗麻。酌於變通。庶可傳繼。宰臣然其對。遂命太常卿鄭叔則草議奏曰。准
禮。子為母齊衰杖周。更無貴賤降殺之別。伏以聖上以大中立教。以至孝興理。
憲章古道。肅慎禮文。皇太子稟訓睿哲。因心孝敬。緣情酌禮。復古為宜。准禮
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至於昏定晨省。問安視膳。不
可服衰麻。密近宸扆。伏請每詣正內覲謁。蹔服墨襂。歸至本院。依舊縗麻。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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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變通。允協情禮。上令宰臣召穆質議焉。對曰。雖不能遂皇太子三年之志。且
遠依古禮。猶愈魏晉之文。請降制命。宣行於外。亦不妨皇太子在內墨縗也。制
可之。其月。詔百官及宗室諸親。舉哀兩儀殿。臨畢。百辟素服視事。及大殮成
服。百官服三日。及甲辰之夕。釋之。用晉文明皇后崩天下發哀三日止之義。其
文武六品以上。非常參官。及士庶等。各于本家素服臨。外命婦各于本家。素縵
朝夕臨五日。 

六年正月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初。禦史監察者。以開元禮。
凡有緦麻以上喪。不得饗廟。移牒吏部。告以差奏祭官有私喪者。於是吏部奏曰。
准禮。諸侯絕周。大夫緦者。所以殺旁親之喪。不敢廢大宗之祭。士則緦不祭者。
謂同宮未葬。欲人之吉凶不相瀆也。魏晉以降。變禮從權。緦以上喪。假內衣縗。
謂之喪服。假滿即吉。謂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則無事不可。故江右潭殷仲堪並
雲。既葬公除。廢祭者非也。故其時公除者。則行公祭。蓋大夫不敢以家事辭王
事。春秋之義也。今國家行公除之令。既已即吉。於祭無嫌。私家之祭。則無廢
者。公家之祭。則猶禁之。是有司限文。進退維穀。若以服為禁。則懼虧祭禮。
若以例奏差。則懼違令文。先王立禮。所以進人為善也。立法。所以禁人為非也。
彼公除者。人各思君親。莫不欲祭。使子得祭其父。孝莫大焉。臣得祭其君。義
莫重焉。苟祭而不許。是禁人為善也。苟私祭不禁。則公祭無嫌。是則垂之空文。
不若行其變禮。今請申明舊令。使行之可守。凡有慘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者。
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宮未葬。雖公除者。請依前禁之。庶輕重有倫。以一王
法。從之。八年九月。以前太子賓客李願為太子賓客。前衛尉少卿李怤為韶王傅。
願怤皆太尉晟之子。居母喪既大祥而除官。晟以二子未禫。訪於諸相。趙璟陸贄
謂曰。故事有大祥授官者。皆終禫而後朝請。晟乃奏行之。 

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兄姪女子適李氏。婿見居喪。今時俗
婦為舅姑服三年。恐為非禮。請禮院詳定垂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岩議曰。
謹按大唐開元禮。五服制度。婦為舅姑。及女子適人。為其父母。皆齊衰不杖周。
稽其禮意。抑有其由也。蓋以婦人之道以專一。不得自達。必繫於人。故女子適
人。服以夫斬。而降其父母。喪服傳曰。女子以適人。為父母何以周也。婦人不
二斬。婦人從人。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父者子之天
也。夫者妻之天也。先聖格言。歷代不易。以此論之。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
姑之服。無容三年。且服者報也。雖有加降。不甚相懸。故舅姑為婦。大功九月。
以卑降也。婦為舅姑。齊衰周年。以尊加也。其父母舅姑除變之節。十二月小祥。
除腰絰。十三月大祥。除衰裳。去絰。十五月而禫。逾月復吉。 

永貞九年九月。禮儀使奏。孫為祖母。合服齊衰五月。漢魏以來。時君皆行易月
之制。皇帝為曾太皇太后沈氏。合五日而除。內外百寮。並令從服。以五日為制。
其在興慶宮嘗侍奉太上皇者。十三日而除。從之。 

開成三年十月。中書門下奏。皇太子今月十六薨。自十六日舉哀。二十八日公除。
臣等參詳惠昭太子例。蓋緣在公除內。今從舉哀日數至二十八日。十三日滿。合
公除。不合更待輟朝日滿。臣等商量。望令百寮二十九日概行參假。便赴延英奉
慰。敕旨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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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昌五年正月。兵部尚書歸融奏。伏睹義安殿皇太后遺令。皇帝三日不聽政。十
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者。皇帝遵奉遺旨。將欲施行。臣等商
量。事貴得中。禮從順變。伏以宣懿皇太后。常奉太皇太后之命。追尊徽名。祔
配廟室。今之議禮。合有等衰。伏請皇帝降服期。行以日易月之制。十三日釋服。
其內外臣寮。亦請以此除釋。至於營奉陵寢。制度法物。即請准舊例。更無降。
制從之。 

大中六年十月。詔有司。宰臣周親慘故。欲行宣弔之禮。宜令參酌。太常禮院奏。
伏查宰臣周親。如是伯叔及親兄弟。或曾居重任。或位列朝行七品以上官。則請
行宣弔之禮。如年齒幼。官位卑。及其餘周親。事並請不用遣使。庶輕重之宜有
節。降殺之義得中。若宣弔例以期年。伏慮有煩聖聽。從之。 

  奪情 

武德二年正月四日。尚書左丞崔善奏曰。欲求忠臣。必於孝子。比為時多金革。
頗遵墨縗之義。丁憂之士。例從起復。無識之輩。不復戚容。如不糾劾。恐傷風
俗。至九月。制曰。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 

儀鳳二年十一月六日。太常少卿韋萬石奏。太常博士弟子等。有遭憂者。請百日
之後。量追赴上。奉敕依。侍禦史劉思立奏曰。竊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親
化人。莫先於孝。所以三年之禮。貴賤鹹遵。金革之事。始有墨縗。縱此輩小人。
先無俯就。猶須在其上者。勖以企及。若遣釋服作樂。則甚紊禮經。帶絰理音。
又全虧國體。豈以其居家不能報禮。遂欲曹司約為非法。萬石身居禮樂之官。輒
昧吉凶之本。頒之士卒。理恐未安。既爽風化之源。請舉糾繩之典。萬石請付法
司科斷。音聲人請停追。至開元十三年。車駕將赴東嶽。太常追孝假音聲人從駕。
華州刺史楊瑒奏曰。臣竊考經傳。喪記有文。歷代相因。損益無替。斯事體大。
人誰敢違。國家孝理天下。超跡百王。焉可以苴絰之人。協鐘磬之樂。既傷往教。
復玷清猷。良史見書。難為直筆。臣職惟宣化。期不奉詔。上嘉之。調露二年。
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外。然後著 t 靺而朝。直宿
在省。則席地籍? 。非公事不言。亦未嘗啟齒。歸必衣衰絰。號慟無常。國朝奪
情者多矣。惟通能合典禮。 

長安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敕。三年之喪。自非從軍更籍者。不得輒奏請起復。至廣
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敕。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其文官自
今以後。並許終制。一切不得輒有奏聞。 

景龍三年。以前工部侍郎張說。起復為黃門侍郎。說乞終喪制。上表。許之。其
年十一月。以前昭容上官氏。起復為婕妤。 

貞元十三年七月。張茂宗將尚公主。太常博士裴堪上疏曰。伏見駙馬都尉張茂宗。
猶在母喪。聖恩念其亡母遺表。許公主今年八月出降。仍令茂宗借吉就昏者。伏
以夫婦之義。人倫大端。所以關雎冠詩之首者。王化之先也。天屬之親。孝行為
本。所以齊衰在服之重者。人道之厚也。聖王知二端為訓人之本。不可變也。故
制昏禮。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皆主人幾筵聽命於廟。稱事立禮。通謂之嘉。所
以上承宗廟繼嗣也。又制喪禮曰。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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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月而畢。稱情立文。通謂之凶。所以送死者有已。復生有節也。然後夫義婦
順。父慈子孝。馴致不失。臻於太和。歷代寶之。以為至教。昔魯侯改服。晉襄
墨縗。事重於奪情。義許其權變。又兵法鑿門而出。以喪禮處之。以情相因。體
或有類。若茂宗釋縗服而衣冠裳。去堊室而行親迎。雖雲輟哀借吉。是亦以凶瀆
嘉。豈惟失先王之重典。抑亦為國家之爽法。儻茂宗留俟免喪。則日月非遠。今
公主指期下嫁。又儀注有嫌。固不可廢重而就輕。捨大而取小。伏惟皇帝陛下。
體天撫運。統天立法。何嘗不守先王之至德。往聖之明謨。下盡群言。上留元鑒。
彜倫式序。懿範昭明。所以八表肅清。四夷歸化。方宏禮義之日。大敦名教之時。
於無為之朝。有異議之事。眾情未達。疑懼交深。伏願抑茂宗亡母之誡。顧典章
不易之義。待其終制。然後賜昏。收天情於至難。察有司之懇守。垂之史冊。聖
德彌光。則天下幸甚。 

大中五年八月。宰臣奏。伏以通喪三年。臣庶一致。金革無避。軍旅從權。近日
諸使及諸道多奏請與人吏職掌官並進奏官等起復。因循既久。訛弊轉深。非惟大
啟倖門。實亦頗紊朝典。臣等商量。自今以後。除特敕及翰林並軍職外。其諸司
諸使人吏職掌官。並諸道進奏官。並不在更請起復授官限。其間或要藉驅使官任。
准舊例舉追署職。令句當公事。待服闋日即依前奏官。從之。 

十二年二月。以前右金吾將軍鄭漢璋。前鴻臚少卿鄭漢卿。並起復授本官。以國
舅光之子也。 

  葬 

舊制。銘旌。三品以上長九尺。五品以上長八尺。六品以下七尺。皆書雲某官封
姓名之柩。舊制。凡詔喪。大臣一品則鴻臚卿護其喪事。二品則少卿。三品丞。
人往皆命司儀示以制。舊制。應給鹵簿。職事四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京官
職事五品以上。本身婚葬皆給之。舊制。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
上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碑。圭首方趺。趺上不過四尺。若隱淪道素。孝義著
聞。雖不仕亦立碣。凡石人石獸之類。三品以上用六。五品以上用四。 

武德六年二月十二日。平陽公主葬。詔加前後鼓吹。太常奏議。以禮婦人無鼓吹。
高祖謂曰。鼓吹是軍樂也。往者公主于司竹舉兵。以應義軍。既常為將。執金鼓。
有克定功。是以周之文母。列於十亂。公主功參佐命。非常婦人之匹也。何得無
鼓吹。宜特加之。以旌殊績。至景龍三年十二月。皇后上言。自妃主及五品以上
母妻。並不因夫子封者。請自今婚葬之日。特給鼓吹。宮官准此。左臺侍禦史唐
紹上疏諫曰。竊聞鼓吹之作。本為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故棡鼓曲
有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
方之功。所以恩加寵錫。假如郊祀天地。誠是重儀。唯有宮懸。而無案架。故知
軍樂所備。尚不給於神祇。鉦鼓之音。豈得接於閨閫。准式。公主王妃以下葬。
唯有團扇方扇綵幃錦帳之色。加之鼓吹。歷代無聞。又准令。主官婚葬。先無鼓
吹。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儀。今特給五品以下母妻。五品官則不當給限。便
是班秩本因夫子。儀飾乃復過之。事非倫次。難為定制。參詳義理。不可常行。
請停前敕。各依常典。至元年建卯月三日。婚葬鹵簿。據散官封至一品。事職官
正員三品。並駙馬都尉。許隨事量給。餘一切權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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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元年六月。右司郎中唐紹上疏曰。臣聞王公以下。送終明器等物。具標格令。
品秩高下。各有節文。孔子曰。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以芻靈者善。為俑者不
仁。傳曰。俑者謂有面目機發。似于生人者也。以此而葬。殆將於殉。故曰不仁。
比者，王公百官。競為厚葬。偶人象馬。雕飾如生。徒以炫燿路人。本不因心致
禮。更相扇動。破產傾資。風俗流行。下兼士庶。若無禁制。奢侈日增。望請王
公以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並陳於墓所。不得衢路舁行。 

開元二年六月二日敕。緣喪葬事。非崇舊德。別有處分。不得輒請官供。四年七
月。王仁皎葬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同昭成皇后父竇孝諶故事。墳高五丈一尺。
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上表曰。臣聞儉。德之恭。侈。惡之大。高墳乃昔賢所
誡。厚葬實君子所非。則知奢侈過度。故非達識。故周孔設齊斬緦免之差。衣衾
棺槨之度。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或雲竇太尉墳最高。取則不遠者。縱令往日
無極言者。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常式。豈若韋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酆
陵。禍不旋踵。為天下笑。況令之所設。先作於紀綱。情既無窮。故為之制度。
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所謂金科玉條。蓋以此也。儻中宮情不可奪。陛
下不能苦違。即准令。一品合陪陵葬者。墳高三丈以上。四丈以下。降敕使同陪
陵之例。即極是高下得宜。臣參樞近。不敢不奏。 

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敕。古之送終。所尚乎儉。其明器墓田等。令於舊數內遞減。
三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請減至七十事。五品以上。先是七十事。請減至四
十事。九品以上。先是四十事。請減至二十事。庶人先無文。請限十五事。皆以
素瓦為之。不得用木及金銀銅錫。其衣不得用羅錦繡畫。其下帳不得有珍禽奇獸。
魚龍化生。其園宅不得廣作院宇。多列侍從。其輛車不得用金銀花。結綵為龍鳳。
及垂流蘇。畫雲氣。其別敕優厚官供者。准本品數十分加三等。不得別為華飾。
其墓田。一品塋地。先方九十步。今減至七十步。墳先高一丈八尺。減至一丈六
尺。二品先方八十步。減至六十步。墳先高一丈六尺。減至一丈四尺。三品墓田。
先方七十步。減至五十步。墳先高一丈四尺。減至一丈二尺。其四品墓田。先方
六十步。減至四十步。墳高一丈二尺。減至一丈一尺。五品墓田先方五十步。減
至三十步。墳先高一丈。減至九尺。六品以下墓田。先方二十步。減至十五步。
墳高八尺。減至七尺。其庶人先無步數。請方七步。墳四尺。其送葬祭盤。不得
作假花果及樓閣。數不得過一牙盤。 

大歷五年五月十五日敕。應准敕供百官喪葬人夫幔幕等。三品以上。給夫一百人。
四品五品。五十人。六品以下。三十人。應給夫須和雇。價直委中書門下文計處
置。其幔幕。鴻臚衛尉等供者。須所載幔幕張設人。並合本司自備。如特有處分。
定人夫數。不在此限。 

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敕。如聞士庶在外身亡。將櫬還京。多被所司不放入城。自
今以後。不須止遏。 

貞元九年十二月。故太尉西平郡王太師晟。備禮葬于鳳政原。是日。廢朝。上禦
南望春宮臨祭。令中使宣弔於柩車。文武常參官。皆素服送至長樂坡。哭拜于路。
時太常卿裴鬱草儀。設引令式書。隔品致敬之文。乃請宰臣及二品以上官者。哭
而不拜。乃禮官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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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十一月敕。故司徒兼侍中贈太傅燧。今月九日葬。七日發引。百官不須入
朝。便於城外送發引。 

十三年五月。宗正卿嗣義王巘奏。簡王府諮議參軍嗣寧王子? 葬。請鹵簿。宰臣
等議。以子? 官卑。不合特給。詔令給。 

其年七月敕。自今以後。嗣王薨葬日。宜令所司並供鹵簿。仍永為常式。 

十四年十一月敕。自今以後。應緣喪葬。俱給鹵簿。即遂便於街市宿幔。 

元和三年五月。京兆尹鄭元修奏。王公士庶喪葬節制。一品二品三品為一等。四
品五品為一等。六品至九品為一等。凡命婦各准本品。如夫子官高。聽從夫子。
其無邑號者。准夫子品。廕子孫未有官者。降損有差。其兇器悉請以瓦木為之。
是時厚葬成俗久矣。雖詔命頒下。事竟不行。 

六年十二月條流文武官及庶人喪葬。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園
宅。方五尺。下帳高方三尺。共置五十舁。挽三十六人。輛車用開轍車。油幰。
朱絲網絡。兩廂畫龍。幰竿末請用流蘇四。披六。鐸左右各八。黼翣二。黻翣一。
畫翣二。士皆布幘深衣。輴車誌石車。任畫雲氣。不得置幰竿額帶等。方相車除
載方相外。及魂車除幰網裙簾外。不得更別加裝飾。並用合轍車。纛竿九尺。不
得安火珠。貼金銀。立鳥獸旗旛等。五品以上。明器六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
園宅。方四尺。下帳高方二尺。共置三十舁。減誌石車。幰竿減四尺。流蘇減二
十道。帶減一重。披引鐸翣各減二。挽歌一十六人。並無朱絲網絡。方相用魌頭
車。纛竿減一尺。魂車准前。九品以上明器四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園宅。方
三尺。下帳高方一尺。共置一十舁。減輴車輛車。幰竿減三尺。流蘇減一十五道。
披引鐸翣各減二。帶減一重。挽歌十人。纛竿減一尺。幃額魌頭魂車准前。以前
明器。並用瓦木為之。四神不得過一尺。餘人物等不得過七寸。並不得用金銀雕
鏤。帖毛髮裝飾。其散試官。但取散官次第。如散官品卑者。即據試官品。第五
品以上。遞降一等。六品以下。依本官制度。內侍省品秩高。各隨本秩。有章服
者。紫同三品。緋同五品以上。綠及應官。並同九品以上。命婦及文武官母妻。
無邑號命婦。各准本品。如夫子官高。聽從夫子。無邑號者。各准夫子品。輛車
准令合用綠及紫色。有品廕家子孫。未有官品者。三品以上降三等。五品以上降
二等。九品以上降一等。所用品廕。以祖父為日升降。庶人明器一十五事。共置
三舁。喪車用合轍車。幰竿減三尺。流蘇減十道。帶減一重。幃額魌頭車魂車准
前。挽歌鐸翣四神十二時各儀。請不置。所造明器。並令用瓦。不得過七寸。以
前刑部尚書兼京兆尹鄭元修。詳定品官葬給。素有章程。歲月滋深。名數差異。
使人知禁。須重發明制。庶可經久。伏以喪葬條件。明示所司。如五作及工匠之
徒。捉搦之後。自合准前後敕文科繩。所司不得更之。喪孝之家。妄有捉搦。只
坐工人。亦不得句留。令過時日。敕旨。宜依。 

十五年閏正月。時宰相公卿僉議。憲宗皇帝山陵。前敕用十二月二十八日。太遠。
待詔僧惟英。請改用五月十九日。太常博士王彥威復奏曰。臣按禮經。天子七月
而葬。國朝故事。高祖六月而葬。太宗四月而葬。高宗九月而葬。中宗六月而葬。
睿宗五月而葬。順宗七月而葬。元宗肅宗二聖山陵。以聖誕吉凶相屬。有司懼不
給。故並十二月而葬。蓋有為而然。非常典也。今國哀在正月。並閏至六月。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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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禮經七月之數。按春秋之義。天子告崩不志葬。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而葬一人。
其道不疑。故過期不葬。春秋譏之。待詔楊士端遠卜十二月二十八日。今計葬訖
而虞。凡虞用九日。虞訖而卒哭。卒哭而祔廟。並擇日行事。計至來年正月中旬
方畢。即改元及朝賀賜之禮。須發於始。自國哀以至虞祔凶毀之儀。首尾十四月。
國朝且無故事。豈惟禮經不合。臣謹參詳禮文。用六月為便。 

長慶三年十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緣百姓厚葬。及于道途盛設祭奠。兼置
音樂等。閭裏編甿。罕知報義。生無孝養可紀。歿以厚葬相矜。喪葬僭差。祭奠
奢靡。仍以音樂榮其送終。或結社相資。或息利自辦。生業以之皆空。習以為常。
不敢自廢。人戶貧破。抑此之由。今百姓等喪葬祭。並不許以金銀錦繡為飾。及
陳設音樂。其葬物涉於僭越者。勒禁。結社之類。任充死亡喪服糧食等用。伏以
風俗之弊。誠宜改張。緣人心習於僭越。莫? 循守。纔知變革。尋則隳違。臣今
已施行。人稍知勸。若後人不改。積漸還淳。伏請臣當道自今以後。如有人卻置。
准法科罪。其官吏以下。不能節級懲責。仍請常委出使郎官禦史訪察。所冀遐遠
之俗。皆知憲章。敕旨。宜依。 

太和元年十月敕。故太尉王武俊妻。晉太夫人李氏。以武俊橫流之中。拯定奔潰。
屬當葬事。宜加贈卹。宜令有司。特給儀仗事。 

會昌元年十一月。禦史臺奏。請條流京城文武百寮。及庶人喪葬事。三品以上。
輀用闊轍車。方相魂車。誌石車。並須合轍。油幰流蘇等。任准令式。挽歌三十
六人。六鐸六翣明器。並用木為之。不得過一百事。數內四神。不得過一尺五寸。
餘人物等。不得過一尺。舁止七十舁。內外官同。五品以上。輀車及方相魂車等。
同三品。不得置誌石車。其油幰等。任准令式。挽歌十六人。四鐸四翣明器。不
得過七十事。數內四神。不得過一尺二寸。餘人物不得過八寸。舁止五十舁。內
外官同。九品以上。輀車魂車等並同合轍車。其方相魌頭。並不得用楯車及誌石
車。其輀車除油幰流蘇等。各准令式外。不得用繒綵結絡。兼銀器裝飾。挽歌一
十人。一鐸二翣。明器不得過五十事。四神不得過一尺。餘人物不得過七寸。舁
止三十舁。內外官同。散試官等。任於階官之中。取最高品。第五品以上。遞降
一等。六品以下。依令品。有品廕家子孫。未有官者。用三品以上廕者。降三等。
用五品以上廕者。降二等。用八品以上廕者。降一等。用九品者不降。仍並須是
祖父母廕。內外官同。工商百姓諸色人吏無官者。諸軍人無職掌者。喪車魌頭同
用合轍車。喪車不用油幰流蘇等飾。兼不得以繒綵結絡。及金銀飾。挽歌鐸翣。
並不得置。喪車之前。不得以鞍馬為儀。其明器任以瓦木為之。不得過二十五事。
四神十二時。並在內。每事不得過七寸。舁十舁。伏以喪葬之禮。素有等差。士
庶之室。近罕遵守。逾越既甚。糜費滋多。臣忝職憲司。理當禁止。雖每令舉察。
亦怨謗隨生。苟全廢糾繩。又譏責立至。總以承前令式及制敕。皆務從儉省。減
刻過多。遂令人情易逾禁。將求不犯。實在稍寬。臣酌量舊儀。創立新制。所有
高卑得體。豐約合宜。免令無知之人。更懷不足之意。伏乞聖恩。宣下京兆府。
令准此條流。宣示一切供作行人。散榜城市。及諸城門。令知所守。如有違犯。
先罪供造行人賈售之罪。庶其明器。並用瓦木。永無僭差。以前條件。臣尋欲陳
論伏候進止。承前已于延英具奏訖。敕旨。宜依。 

  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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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六年。禦史大夫韋挺。論風俗失禮表曰。臣聞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
痛。終身何已。至於喪服之數。哭泣之哀。聖人作範。布在禮經。亡祿之家。鮮
克由禮。今朝廷貴臣。搢紳士族。衣冠遞襲。教義是聞。丁父母重哀。拘攣俗忌。
至辰日不哭。謂之重喪。信陰陽之書。惑吉凶之說。忽仁孝之至道。忘聖哲之丕
訓。浸以成俗。為日已久。有斁皇風。事須懲革。至四月。茹國公張公謹卒。太
宗聞之。將出次發哀。有司奏。子在辰不可哭。太宗曰。君臣之義。同于父子。
情發於哀。安避辰日。遂哭之。 

  雜記 

聖歷元年十月。鳳閣侍郎王方慶奏言。准令。期喪大功未葬。並不得參朝賀。仍
終喪不參宴會。比來朝官。不依禮法。身有哀慘。陪列朝賀。手舞足蹈。公違憲
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請申明更令禁斷。詔曰。可。 

唐會要卷三十九 

  定格令 

高祖初入關。除苛政。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 

武德元年六月一日。詔劉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因隋開皇律令而損益之。遂制為
五十三條。務從寬簡。取便於時。其年十一月四日。頒下。仍令尚書令左僕射裴
寂。吏部尚書殷開山。大理卿郎楚之。司門郎中沈叔安。內史舍人崔善為等。更
撰定律令。十二月十二日。又加內史令蕭瑀。禮部尚書李綱。國子博士丁孝烏等。
同修之。至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成。詔頒於天下。大略以開皇為准。正五十三條。
凡律五百條。格入於新律。他無所改正。 

貞觀十一年正月十四日。頒新格於天下。凡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大辟者九十
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分為三十卷。二十七篇。一千五百九十條。格七百
條。以為通式。 

永徽二年閏九月十四日。上新刪定律令格式。太尉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李勣。
尚書左僕射於志寧。尚書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黃門侍郎宇文節。柳奭。
尚書右丞段寶元。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侍郎劉燕客。太常少卿令狐德棻。給事
中趙文恪。中書舍人李友益。刑部郎中賈敏。行少府監丞張行實。大理丞元詔。
太府丞王文端等。同修。勒成律十二卷。令三十卷。式四十卷。頒於天下。遂分
格為兩部。曹司常務者為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為散頒格。散頒格下州縣。留司格
本司行用。至三年五月。詔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法。遂無憑準。宜廣召解
律人修義疏奏聞。仍使中書門下監定參撰。律疏成。三十卷。太尉長孫無忌。司
空李勣。尚書左僕射於志寧。刑部尚書唐紹。大理卿段寶元。尚書右丞劉燕客。
禦史中丞賈敏行等同撰。四年十月九日上之。詔頒於天下。龍朔二年二月。改易
官名。敕司刑太常伯源直心等。重定格式。唯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至麟德
二年。奏上之。至儀鳳二年。官號復舊。又敕刪輯。三月九日。刪輯格式畢。上
之。尚書左僕射劉仁軌。尚書右僕射戴至德。侍中張文瓘。中書令李敬元。太子
右庶子郝處俊。黃門侍郎來恆。太子左庶子高智周。吏部侍郎裴行儉。馬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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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侍郎蕭德昭。裴炎。工部侍郎李義?。刑部侍郎張楚金。右司郎中盧律師等。
至垂拱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刪改格式。加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
武德以來。垂拱已前詔敕。便於時者。編為新格二卷。內史裴居道。夏官尚書岑
長倩。鳳閣侍郎韋方質。與刪定官袁智宏等十餘人同修。則天自製序。其二卷之
外。別編六卷。堪為當司行用。為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於
咸陽縣尉王守慎。有經理之才。故垂拱格式。議者稱為詳密。其律唯改二十四條。
又有不便者。大抵仍舊。至神龍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刪定垂拱格及格後敕。尚
書左僕射唐休璟。中書令韋安石。散騎常侍李懷遠。禮部尚書祝欽明。尚書右丞
蘇瑰。兵部郎中姜師度。戶部郎中狄光嗣等。同刪定至神龍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已
前制敕。為散頒格七卷。又刪補舊式為二十卷。表上之。制。令頒於天下。 

景龍元年十月十九日。以神龍元年所刪定格式漏略。命刑部尚書張錫。集諸明閑
法理人。重加刪定。至景雲元年。敕又令刪定格令。太極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奏
上之。名為太極格。戶部尚書岑羲。中書侍郎陸象先。左散騎常侍徐堅。右司郎
中唐詔。刑部員外郎邵知與。大理丞陳義海。左衛長史張處斌。大理評事張名播。
左衛倉曹參軍羅思貞。刑部主事閻義顓等同修。 

開元三年正月。又敕刪定格式令。上之。名為開元格。六卷。黃門監盧懷慎。刑
部尚書李乂。紫微侍郎蘇頲。紫微舍人呂延祚。給事中魏奉古。大理評事高智靜。
韓城縣丞侯郢璡。瀛州司法參軍閻義顓等同修。至七年三月十九日。修令格。仍
舊名曰開元後格。吏部尚書宋璟。中書侍郎蘇頲。尚書左丞盧從願。吏部侍郎裴
璀。慕容珣。戶部侍郎楊縚。中書舍人劉令植。大理司直高智靜。幽州司功參軍
侯郢璡等同修。十九年。侍中裴光庭。中書令蕭嵩。又以格後制敕行用之後。與
格文相違。於事非便。奏令所司。刪撰格後長行敕六卷。頒於天下。二十五年九
月一日。復刪輯舊格式律令。中書李林甫。侍中牛仙客。中丞王敬從。前左武衛
冑曹參軍崔冕。衛州司戶參軍直中書陳承信。酸棗縣尉直刑部俞元杞等。共加刪
緝舊格式律令及敕。總七千二十六條。其一千三百二十四條。於事非要。並刪除
之。二千一百八十條。隨事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律十二卷。
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
以類相從。便於省覽。奉敕。于尚書都省寫五十本。頒於天下。二十五年九月三
日。兵部尚書李林甫奏。今年五月三十日前敕。不入新格式者。並望不任行用限。
至貞元元年十月。尚書省進貞元定格後敕三十卷。留中不出。至元和二年七月。
詔刑部侍郎許孟容。大理少卿柳登。吏部郎中房式。兵部郎中熊執易。度支郎中
崔光。禮部員外郎韋貫之等。刪定開元格後敕。八月。刑部奏改律卷第八為鬥競。
至十年十月。刑部尚書權德輿奏。自開元二十五年。修格式律令事類三十卷。處
分長行敕等。自大歷十四年六月。元和二年正月。兩度制刪之。並施行。伏以諸
司所奏。苟便一時。事非經久。或舊章既具。徒更煩文。獄理重輕。繫人性命。
其元和二年准制刪定。至元和五年刪定畢。所奏三十卷。歲月最近。伏望且送臣
本司。其元和五年已後。續有敕文合長行者。望令諸司錄送刑部。臣請與本司侍
郎郎官。參詳錯綜。同編入本續。具聞奏。庶人知守法。吏絕舞文。從之。至十
三年八月。鳳翔節度使鄭餘慶等。詳定格後敕三十卷。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
陳諷。禮部員外郎齊庾敬休。著作郎王長文。集賢校理元從質。國子博士林寶用
修上。其年。刑部侍郎許孟容蔣乂等。奉詔刪定格後敕。敕成三十卷。刑部侍郎
劉伯芻等。考定修為三十卷。至長慶三年正月。刑部奏。請戶部郎中王正。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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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外郎齊推。詳正敕格。從之。其月。又請奏本司郎中裴潾。司門郎中文格。本
司員外郎孫革。王永。大理司直楊倞。與本司尚書崔植。侍郎景重。詳正敕格。
奏可。 

至開成元年三月。刑部侍郎狄兼? 奏。伏准今年正月日制。刑法科條。頗聞繁冗。
主吏縱捨。未有所徵。宜擇刑部大理官。即令商量條流要害。重修格式。務於簡
當。焚去冗長。以正刑名者。伏以律令格式。著目雖始于秦漢。歷代增修。皇朝
貞觀開元。又重刪定。理例精詳。難議刊改。自開元二十六年。刪定格令後。至
今九十餘年。中外百司。皆有奏請。各司其局。不能一秉大公。其或恩出一時。
便為永式。前後矛盾。是非不同。吏緣為姦。人受其屈。伏見自貞元已來。累曾
別敕。選重臣置院刪定。前後數四。徒涉歷三十歲。未堪行用。今若只令刑部大
理官商量。重修格式。遽焚冗長。伏恐姦吏。緣此舞文。伏請但集蕭嵩所刪定建
中以來制敕。分朋比類。刪去前後矛盾。及理例重錯者。條流編次。具卷數聞奏
行用。所刪去者。伏請不焚。官同封印。付庫收貯。仍慎擇法官。法署省等所斷
刑獄。有不當者。官吏重加貶黜。所冀人知自效。吏不敢欺。上副陛下哀矜欽恤
之意。言者宜依。至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劉瑑等。奉敕修大中刑法統類六十
卷。起貞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雜敕。
都計六百四十六門。二千一百六十五條。至七年五月。左衛率府倉曹參軍張戣。
編集律令格式。條件相類者。一千二百五十條。分為一百二十一門。號曰刑法統
類。上之。 

景龍三年八月九日敕。應酬功賞。須依格式。格式無文。然始比例。其制敕不言
自今以後永為常式者。不得攀引為例。文明元年四月十四日敕。律令格式。為政
之本。內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尋覽。仍以當司格令。書於廳事之壁。俯仰觀
瞻。使免遺忘。 

開元十四年九月三日敕。如聞用例破敕及令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後。不得更然。 

貞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刑部侍郎韓洄奏。刑部掌律令。定刑名。按覆大理及諸
州應奏之事。並無為諸司尋檢格式之文。比年諸司。每有與奪。悉出檢頭。下吏
得生奸。法直因之輕重。又文明敕當司格令。並書於廳事之壁。此則百司皆合自
有程式。不唯刑部。獨有典章。訛獘日深。事須改正。敕旨。宜委諸曹司。各以
本司雜錢。置所要律令格式。其中要節。仍准舊例。錄在官廳壁。左右丞勾當事
畢日奏聞。其所諸司于刑部檢事。待本司寫格令等了日停。 

寶歷二年十月。大理卿裴向。進前本寺丞盧紓所撰刑法要錄十卷。 

太和四年七月。大理卿裴誼奏。當寺格後敕六十卷。得丞謝登狀。准禦史臺近奏。
從今已後。刑部大理寺詳斷刑獄。一切取最後敕為定。 

會昌元年九月。庫部郎中知制誥紇幹泉等奏。准刑部奏。犯贓官五品以上。合抵
死刑。請準獄官。令賜死於家者。伏請永為定式。敕旨。宜依。 

  議刑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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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九年九月八日。吏部尚書權檢校左武衛大將軍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
入東上閣門。尚書右僕射封德彜議。以監門校尉不覺。合死。無忌誤帶刀入。徒
二年。罰銅二十斤。詔從之。大理少卿戴冑駁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為
誤耳。臣子之于君。不得稱誤。準律雲。供禦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者。皆死。
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為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
之法也。何得以無忌國親。便欲阿之。更令重議。德彜執議如初。冑又駁曰。校
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論其過。則其情一也。生死頓殊。敢以固請。乃免
校尉死刑。其年九月。盛開選舉。或有詐偽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
詐偽者。大理少卿戴冑斷流。上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斷流。示天下以不信。
卿欲賣獄乎。冑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上曰。
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耶。冑曰。法者國家之所以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
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寘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
信。若順忿違信。臣竊為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貞觀元年三月。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宏獻。駁律令不便於時者四十事。宏獻於是與
房元齡建議。以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廢。制為死流徒杖笞五等。以
備五刑。今復設刖足。是謂六刑。然減死意在於寬。加刑又加繁峻。乃與八座定
議奏聞。於是又除斷趾法。改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又舊條。兄弟分後。
蔭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孫配流。會有同州人房強。弟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
伏誅。強當從坐。太宗嘗錄囚徒。憫其將死。為之動容。令百寮詳議。元齡等復
定議曰。按禮。孫為王父屍。案令。祖有蔭孫之義。然則祖孫親重。而兄弟屬輕。
應重反流。合輕翻死。據理論情。深為未愜。請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流。
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為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流為允。從之。 

十一年五月。上問大理寺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
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
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
其言。由是失於出入者。各依律文。 

十六年七月敕。今後自害之人。據法加罪。仍從賦役。自隋季政亂。徵役繁多。
人不聊生。又自折生體。稱為福手福足。以避征戍。無賴之徒。尚習未除。故立
此例。 

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為官司。大理以為
指斥乘輿。雖會赦猶斬。太常卿攝刑部尚書韋挺奏。仲文所犯。止當妖言。今既
會赦。准法免死。上怒挺曰。去十五年。懷州人吳法至浪入先置鉤陳。口稱天子。
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輿。鹹斷處斬。今仲文稱妖。乃同罪異罰。卿乃作福於下。
而歸虐於上耶。挺拜謝趨退。自是憲司不敢以聞。數日。刑部尚書張亮復奏。仲
文請依前以妖言論。上謂亮曰。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為輕。當時怪其所執。不為
處斷。卿今日復為執奏。不過欲自取刪正之名耳。屈法要名。朕所不尚。亮默然
就列。上謂之曰。爾無恨色。而我有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於我。可申君所請。
屈我所見。其仲文宜處以妖言。二十一年。刑部奏言。准律。謀反大逆。父子皆
坐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重法。制遣百寮詳議。司議郎敬播議曰。
昆弟孔懷。人倫雖重。比于父子。情理已殊。生有異室之文。死有別宗之義。今
有高官重爵。本蔭惟逮子孫。胙土析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霑其蔭。輒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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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背理違情。恐為太甚。必其反茲春令。踵彼秋荼。創次骨于道德之辰。建深
文于刑措之日。臣將不及。物論謂宜。詔從之。 

永徽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華州刺史蕭齡之。前任廣州都督。受左智遠及馮盎妻等
金銀奴婢等。詔付群臣議奏。上怒。令於朝廷處盡。禦史大夫唐臨奏曰。臣聞國
家大典。在於刑賞。古先聖王。惟刑是恤。今天下太平。合用堯舜之典。比來有
司。多行重法。敘勳必須刻削。論罪務從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為身計。
今議齡之之事。有輕有重。重者至流。輕者請除名。以齡之受委大藩。贓罰狼籍。
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既遣詳議。終須近法。臣竊以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
矜其異於眾臣。所以特製議法。禮王族刑於僻處。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
議貴。明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為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議官必于常法之
外。議令入重。正與堯舜相反。不可為萬代法。臣既處法官。不敢以聞。詔遂配
流嶺南。 

神龍元年正月。趙冬曦上書。臣聞夫今之律者。昔乃有千餘條。近者隋之姦臣。
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
以明重。立夫一條。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
輕重必由乎愛憎。受罰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為之慟
哭矣。夫立法者。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
夫科條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下人難知。則暗陷機阱矣。安得無犯
法之人哉。法吏得便。則比附而用之矣。安得無弄法之臣哉。臣請律令格式。復
更刊定其科條。言罪直書其事。無假飾其文。以准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
不應得為而為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則相率而遠之矣。亦安
肯知而故犯哉。苟有犯。雖貴必坐。則宇宙之內。肅肅然鹹服矣。故曰。法明則
人信。法一則主尊。書曰。刑期于無刑。誠哉是言。 

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 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尚書
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
中途聞薑皎朝堂決杖流。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
律有八議。勳貴在焉。令? 先既不可輕。豈可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而
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
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為? 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 

天寶六載正月十三日敕。自今已後。所斷絞斬刑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
例詳定處分。 

乾元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刑部奏。准名例律法雲。獄成。謂贓狀露驗。及尚書省
斷訖未奏。疏曰。贓。謂所犯之贓。見獲本物。狀。謂殺人之類。得狀為驗。雖
在州縣。並為獄成。若尚書省斷訖未奏。即刑部覆訖未奏。亦為獄成。今法官商
量。若款自承伏。已經聞奏。及有敕付法。刑名更無可移者。謂同獄成。臣今與
法官審加詳議。將為穩便。如天恩允許。仍永為常式。敕旨。依。二年六月十四
日。刑部奏。謹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今准敕。除削絞死。唯有四刑。每定
罪。須降死刑。不免還計斬絞。敕律互用。法理難明。又應決重杖之人。令式先
無分析。京城知是蠹害。決者多死。外州見流嶺南。決不至死。決有兩種。法開
二門。敕旨。斬絞刑宜依格律處分。至寶應元年九月八日。刑部大理奏。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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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敕處分與一頓杖者。決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並決六十。無文至死者。
為准式處分。又制敕或有令決痛杖一頓者。式文既不載杖數。請准至到與一頓決
六十。並不至死。敕旨。依。至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
惡中。惡逆已上四等罪。請准律用刑。其餘犯別罪應合處斬刑。自今已後。並請
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重杖既是死刑。諸司便不在奏請決重杖限。敕旨。
依。 

元和二年十一月。斬李錡並男師回於子城西南隅。初。詔書削錡屬籍。宰臣鄭絪
李吉甫等。議其所坐。親疏未定。乃召兵部郎中蔣乂問曰。詔罪錡一房。當是大
功內耶。乂曰。大功是錡堂兄弟。即淮安王神通之下。錡即淮安王五代孫也。淮
安有大功於國。陪陵配饗。事著史冊。今若以其裔孫叛逆之罪。而上累淮安。非
也。吉甫又問曰。錡親兄弟當連坐否。乂曰。錡親昆弟皆是若幽之子。若幽累著
功勳。死于王事。即使錡之兄弟從坐。若幽便當籍沒者。于典禮亦所未安。宰臣
頗以為然。 

五年五月敕。李師古嘗經任使。待以始終。雖是師道近親。典章宜有差降。其妻
裴氏及女宜娘。並於鄧州安置。又敕。李宗奭本於兇狠。自抵誅夷。用戒倡狂。
合從孥戮。故其微細。已正刑章。特示含宏。載寬緣坐。其妻韋氏及男女等。先
收在掖庭。並宜放出。前數日。上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以始
終。其妻于師道。即嫂叔也。雖曰逆人親屬。量其輕重。宜降等。又宗奭雖抵嚴
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與其子女。俱在掖庭。於法皆似
過深。卿等曾留意否。崔群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凶魁。其妻子近屬。儻獲寬恕。
實合宏覆之道。上遂出之。准法。逆人親屬。得原免者。唯止一身。至是。其奴
婢資貨。悉令還付。 

長慶二年四月。刑部員外郎孫革奏。准京兆府申。雲陽力人張蒞。欠羽林官騎康
憲錢米。懲理之。蒞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蒞
角觝力人。不敢揮解。遂將木鍤。擊蒞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者。准律。父為
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比鬥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即買得合當死刑。
伏以律令者。用防兇暴。孝行者。以開教化。今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
蒞。是心切非兇。以髫丱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
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以訓。諸罰有權。今
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職當讞刑。合申善惡。謹先具
事由陳奏。伏冀下中書門下商量敕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
而為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寶歷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致死者。奏請斷以償死。刑部尚書柳公綽議。以尊毆
卑。非毆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減死焉。 

太和四年十二月。刑部員外郎張諷。大理少卿崔圮等奏議親議貴事。其一議親曰。
皇帝至太皇太后皇后親。有內外服同者。皆在議條。伏以親疏之序。既有等衰。
即雨露之恩。皆宜沾洽。此實皇王大猷。自家刑國。親九族。協萬邦之旨也。近
者。絳州刺史裴銳。所犯贓罪至深。陛下乙太皇太后之親。下尚書省集議。此乃
陛下知刑賞之理重。與眾共之。伏請今後。親有任刺史監臨主守。犯贓罪。得蒙
減死者。必重其過。直以贓罪為汙累。定刑流決外。其後子孫。並不得任理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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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為監臨主守。庶得家知其恥。人革非心。其一議貴曰。謹按禮經。貴謂近於君
也。非獨高秩厚俸之為貴。今後刺史非在朝文武職事三品官任者。於所部犯贓抵
死罪。並不得以刺史品秩議貴。徵司議條。免所犯罪。如先任在朝三品。合在議
條者。即准議親條決流外。子孫者未得任理人官及監臨主守。如有法官及本官推
官。不詳官品。妄有引議。請科違敕罪。其功勤賓故等。有犯贓罪同者。並請准
親貴之法。敕。官必任親賢貴。無宜輕授。罰不及嗣。經訓具有明文。若坐子孫。
慮傷事理。此一節且仍舊。餘依。 

六年五月。興平縣民上官興。因醉殺人而亡。官捕其父囚之。興自歸有司請罪。
京兆尹杜悰。禦史中丞宇文鼎。以興自首免父之囚。其孝可獎。請免死。詔兩省
官參議。皆言殺人者死。古今共守。興不可免。久不決。上竟以興免父囚。近於
義。依悰等議。免死。決杖八十。配流靈州。 

開成三年五月。刑部奏。准今年二月八日赦書。官典犯罪。不在此限者。伏以律
載贓名。其數有六。官典有犯。並列科則。其閒有入己者。罪即懸別。今請監臨
主守將官物私自貸用。並借貸人。及百端欺詐等。不在赦限。如將官物還充公用。
文記分明者。並請原免。敕旨。宜依。 

會昌元年十二月。都省奏。准開成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書門下奏。准律。竊盜五
匹以上。加役流。今自京兆河南尹。逮於牧守。所在為政。寬猛不同。或以百錢
以下斃踣。或至數十千不死。輕重既違法律。多以收禁為名。法自專行。人皆異
政。然禁嚴則盜賊屏息。閭裏皆安。政緩則攘竊盜行。平人受弊。定其取捨。在
峻典刑。自今已後，天下州府竊盜賊。計贓幾貫。須處極法。臣等商量。望委中
書門下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禦史臺五品已上。與京兆尹同議奏聞。仍編
入格令。所冀巽懦者政無寬縱。剛戾者刑不至殘。各奉朝章。法歸畫一。其強盜
賊。法律已重。不在此限。仍委出使郎官禦史。及度支鹽鐵巡院察訪。務令遵守。
不得隳違者。伏以竊盜本無死刑。遂使刑法不一。臣等既奉詔旨。敢不盡心。臣
請自今已後。入不應竊盜賊贓至絹三疋。即處極法。如未滿二疋。即任節級科處。
不失罪人。其計贓數。即請准律以所在估絹為定。其兩京及軍府浩穰之地。或事
繁一時。制斷有異。則請許量情定罪。務在得中。自然法禁不虧。刑名可守。敕
旨。朝廷施令。所貴必行。合於事情。方可經久。自今已後。竊盜計贓至錢一貫
以上。處極法。抵犯者便准法處分。不得以收禁為名。其奴婢本主。及親戚同居
行盜。並許減等。任長使酌度輕重處分。如再四抵犯。及有徒黨須懲。不在此例。 

三年十二月。澤潞劉禎平。欲定其母裴氏罪。令百寮議之。刑部郎中陳商議曰。
周禮司寇之職。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槁。漢律雲。妻子沒為奴婢。鍾繇曰。
自古帝王。罪及妻子。又晉朝議。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適之婦。從夫家之
罰。謹按奴婢舂槁。罪罰之類。名則為重。而非罪刑。然事出一時。法由情斷。
裴氏為惡有素。為姦已成。分衣固其人心。申令安其逆志。臣等參議。宜從重典。
從之。 

五年正月三日制節文。據律已去任者。公罪流已下勿論。公罪之條。情有輕重。
苟涉欺詐。豈得勿論。自後公罪有情狀難恕。並不在勿論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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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四年正月敕。攘竊之興。起於不足。近日刑法頗峻。竊盜益煩。贓至一千。
便處極法。輕人性命。重彼貨財。既多殺傷。且乖教化。況非舊制。須議更改。
其會昌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敕。宜令所司。重詳定條流。 

四年四月。請依建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敕。每有盜賊贓滿絹三疋已上決殺。如贓
數不充。量情科處。 

五年十月敕。今後有官典犯贓。及諸色取受。但是全未發覺已前。能經陳首。即
准律文與減等。如知事發。已有萌兆。雖未被追捕勘問。亦不許陳首之限。 

乾符四年正月五日敕。法律有去任勿論之條。頗為僥倖。今後應刪。吏所犯諸罪。
五年之後。去任勿論。五年內。同見任官例追收。據事定刑。 

唐會要卷四十 

  君上慎恤 

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嚴甘羅行劫。為吏所拘。高祖謂曰。汝何為作賊。甘羅言。
饑寒交切。所以為盜。高祖曰。吾為汝君。使汝窮乏。吾罪也。因命捨之。 

貞觀二年十月三日。殿中監盧寬。持私藥入尚食廚。所司議當重刑。上曰。秖是
錯誤。遂赦之。 

三年三月五日。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覽焉。問曰。其閒罪。亦有情或
可矜。何容皆以律斷。對曰。原情宥過。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古人曰。鬻棺
之家。欲歲之疫。非惡於人。而利於棺。故今之法司。覆理一獄。必求深刻。欲
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奏曰。但選良善平恕人。斷獄允當者。賞之。
即姦偽自息。上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職也。
自今天下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至三月十七日。大理引
囚過次。到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鄭善果等官位不卑。縱令犯罪。不可
與諸囚同列。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將身過朝堂聽進止。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制。
決罪人不得鞭背。初。太宗以暇日閱明堂孔穴圖。見五臟之系。咸附於背。乃嘆
曰。夫箠。五刑之最輕者也。豈容以最輕之刑。而或致之死。古帝王不悟。不亦
悲夫。即日遂下此詔。 

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詔。死刑雖令即決。仍三覆奏。在京五覆奏。以決前一日三覆
奏。決日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著於令。初。河內人李好德。風疾瞀亂。
有妖妄之言。詔大理丞張蘊古按其事。蘊古奏。好德顛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
侍禦史權萬紀。劾蘊古貫屬相州。好德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遂斬於東市。
既而悔之。遂有此詔。至上元元年閏四月十九日赦文。自今已後。其犯極刑。宜
令本司。依舊三覆。 

其年十一月九日敕。前敕在京決死囚日。進蔬食。自今已後。決外州囚第三日。
亦進蔬食。因謂三品已上曰。今曹司未能奉法。在下仍多犯罪。數行刑戮。使朕
數食空飯。公等豈不為媿。宜各存心。以盡匡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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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十二月十日。親錄囚徒。放死罪三百九十人。歸於家。令明年秋來就刑。其
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 

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詔。三品已上。犯公罪流。私罪徒。送問皆不追身。 

總章二年五月十一日。上以常法外。先決杖一百。各致殞斃。乃下詔曰。別令於
律外決杖一百者。前後總五十九條。決杖既多。或至於死。其五十九條內。有盜
竊及蠹害尤甚者。今後量留一十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宜停。開元十二年四月
敕。比來犯盜。先決一百。雖非死刑。大半殞斃。言念於此。良用惻然。今後抵
罪人。合杖敕杖。並從寬。決杖六十。一房家口。移隸磧西。其嶺南人移隸安南。
江淮人移隸廣府。劍南人移隸姚嶲州。其磧西姚嶲安南人。各依常式。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一日敕。官吏准律應枉法贓十五匹合絞者。自今已後。特宜加
至二十四。仍即編諸律。著為不刊。 

四年八月十二日敕。刑之所設。將以閑邪。法不在嚴。貴於知禁。今後應犯徒罪
者。並量事宜。配於諸軍效力。 

貞元八年十一月敕。比來所司斷罪。拘守科條。或至死刑。猶先決杖。處之極法。
更此傷殘。惻隱之懷。實所不忍。自今已後。罪之死者先決杖宜停。 

十三年四月敕。農事方興。時雨猶少。言念囚繫。慮有滯冤。京城百司及畿內。
有禁囚李士政等六人。合處極法。宜從寬典。各決四十。配流諸州。其餘禁繫者。
委禦史臺與諸司計會。敕到後五日內。疏理訖聞奏。 

元和四年二月敕。自今已後。在京諸司。應決死囚。不承正敕。並不得行決。如
事跡兇險。須速決遣。並有特敕處分者。亦宜令一度覆奏。時。右街功德使吐突
承瓘牒京兆府。稱奉敕令杖死殺人僧惠寂。府司都不覆奏。故有是詔。八年九月
詔書。減死戍邊。前代美政。量其遠近。宜有便宜。自今已後。兩京及關內。河
南。河東。河北。淮南。山南東西兩道。州府犯罪繫囚。除大逆及手殺人外。其
餘應入死罪。並免死配流天德五城諸鎮。有妻兒者。亦任自隨。又緣頃年已來。
所有配隸。或非重辟。便至遠遷。有司上陳。又煩年限。今後如有輕犯。更不得
配流五城。 

開成四年五月敕。京城百司。及府縣禁囚。動經歲月。推鞫未畢。其有絕小事者。
經數箇月不速窮詰。延至暑時。蓋由官吏因循。致茲留獄。炎蒸在候。冤滯難堪。
宜付禦史臺。委裴元裕選強明禦史三兩人。各本司分閱文按。據理疏決聞奏。如
官吏稽慢。亦具名銜聞奏。 

其年十月敕。自今已後。將敕決死囚。不令覆奏者。有司亦須准故事覆奏。 

太和二年二月。刑部奏。伏准今年正月三日制。刑獄之內。官吏用情。推斷不平。
因成冤濫者。無問有贓無贓。並不在原免之限。又准律文。出入人罪。合當坐者。
不言有贓無贓。今請准律科本罪。不得原免。敕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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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三月敕。京畿之內。萬類聚居。觸刑章者。多於天下。加以百役牽應。由斯
致咎。若一一不恕。則殺戮滋多。應京畿內見禁囚犯。死者降一等。從流當徙者。
以遠近節級遞減一等處分。 

四年四月敕。法寺用法。或持巧詐。分律兩端。遂成其罪。既奸吏得計。則黎庶
何安。今後宜令每書罪定刑。但直指其事。不得舞文。妄有援引。仍須頒示天下
長吏。嚴加覺察。不得輒用奸吏。如有此色。當即停解。 

八年四月敕。朕比屬暇日。周覽國史。伏睹太宗因閱明堂孔穴圖。見五臟之系。
咸附於背。乃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且人之有生。系於臟腑。針灸失所。尚致夭傷。
鞭撲苟施。能無枉橫。況五刑之內。笞最為輕。豈可以至輕之刑。而或致之死。
朕恭承丕業。思奉貽謀。言念於茲。載懷惻隱。其天下州府。應犯輕罪人。除罪
狀巨蠹。法所難原者。其他過誤罪愆。及尋常公事違犯。並宜准貞觀四年十一月
十七日制處分。不得鞭背。今年以後。每立夏至秋已前。犯罪人就州府常條之中。
亦宜量與矜減。仍速為疏理。不得久令禁繫。仍並委禦史臺切加糾察。永為常式。 

鹹通十四年五月敕。慎恤刑獄。大易格言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而獄
吏苛刻。務在舞文。守臣因循。罕聞親事。以此械繫之輩。溢於狴牢。逮捕之徒。
繁於簡牘。實傷和氣。用致沴氛。況時屬歊蒸。化先茂育。宜覃赦宥。以順生成。
其諸州府罪人。並委本道十日內速理。或信任人吏。生情繫留。觀察使判官。州
府本曹官。必加懲譴。 

光化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敕。近日用刑。皆隳舊例。多黷斧鑕。鮮行鞭笞。今後應
天下州縣科斷罪人。切須明於格律。不得以軍法戮人。 

  臣下守法 

武德四年。王世充竇建德平。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遷配。治書侍禦史
孫伏伽上表諫曰。今月十三日。發雲雨之制。既雲常赦不免。皆赦除之。非直赦
其有罪。亦是與天下以更新。因何世充建德部下。赦後又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
本心。欲遣下人。若何取法。如臣愚見。經赦合免責罰。諸欲遷配者。請並放之。
則天下幸甚。 

貞觀元年。太宗務正奸吏。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匹。上怒。
將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
所謂陷人於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謂百寮曰。矩能廷折。不肯面從。
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理。其年。溫州司戶參軍柳雄。於隋資妄加階級。人有言
之者。上令其自首。若不首。與爾死罪。固言是真。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偽。
將處雄死罪。少卿戴冑奏據法止合徒。上曰。我已與其斷。當與死罪。冑曰。陛
下既不即殺。付臣法司。罪不至死。不可酷濫。上作色遣殺。冑言之不已。至四
五。然後赦之。仍謂之曰。曹司但能為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也。 

七年。貝州鄃縣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欲斬之。殿中侍禦史李乾佑奏曰。法令
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
致極刑。便乖畫一之理。臣忝憲司。不敢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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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尚書左丞韋悰。勾司農木橦七十價。百姓者四十價。奏其乾沒。上責有
司。召大理卿孫伏伽。亟書司農罪。伏伽曰。司農無罪。上驚問之。伏伽曰。只
為官木橦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木橦賤。百姓無由賤矣。但見司農不識大體。
不知其過也。上乃悟。顧謂韋悰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遂罷司農罪焉。 

永徽元年正月。有洛陽人李宏泰。誣告太尉長孫無忌謀反。上令不待時而斬之。
侍中於志寧上疏諫曰。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橫遭誣告。事並是虛。
故戮告人。以明賞罰。竊據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按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昆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
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
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
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暫迴聖慮。察古之言。儻
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從之。 

上元三年九月七日。左威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範懷義。並為斫昭陵柏木。
大理奏。以官減死。並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執奏。稱不當死。上引
入。謂曰。善才斫陵上柏。是我不孝。必須殺之。仁傑又執奏。上作色令出。仁
傑進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為難。臣愚以為不然。居桀紂時則難。居堯
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幹之誅。昔漢文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
諍。罪止棄市。魏文將徒其人。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
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臣恐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也。陛
下作法。縣之于象魏。徒罪死罪。具有等差。豈有犯罪極輕。即令賜死。法既無
常。則萬姓何以措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為始。古人雲。假使盜長陵一
壞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二軍將。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
如主。此臣所以不敢奉詔。殺善才。陷陛下于不道。上意乃解。謂仁傑曰。既能
為善才正我。豈不能為我正天下也。 

神龍元年正月。韋月將上變。告武三思謀逆。中宗大怒。命斬之。大理卿尹思貞。
以發生之月。執奏以為不可行刑。竟決杖流嶺南。三思令所由司以非法害之。思
貞又固爭之。三年。節湣之誅。武三思事變之後。其詿誤守門者。並配流未行。
有韋氏黨。密奏請盡誅之。上令鞫斷。大理卿鄭惟忠奏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
寧。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則反側之子。無由自安。遂依舊斷。 

開元二年八月。監察禦史蔣挺有犯。敕朝堂杖之。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禦史。
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可殺而不可辱也。 

十年八月。冀州武強縣令裴景仙。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事發。上大怒。令集眾殺
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曰。景仙緣是乞贓。罪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
屬締構。首參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誅夷。唯景仙獨存。
今見承嫡。據贓未當死坐。准犯猶入議條。十世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
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勳不棄。平典斯允。手詔不許。朝
隱又奏曰。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
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為贓。數千匹止當流坐。若
今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為國惜法。期守律文。
非取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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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制。而法貴有常。又景仙曾祖寂。定為元勳。恩倍常數。若寂勳都棄。仙罪特
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遂決
杖一百。配流。 

元和三年三月。禦史中丞盧坦奏。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授任方隅。所寄尤重。
至於赦令。理合遵行。一時歸朝。固違明旨。復修貢賦。有紊典章。伏請付法。
又奏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到城亦有進獻。當時勘者。稱離越州後。方見赦文。
道路已遙。付納無處。既經恩赦。須為商量。將誡來者之心。必舉贖刑之典。已
書罰訖。伏准今年正月制。自今已後。諸道長吏。有離任赴闕廷者。並不得取本
道財物。妄稱進奉。苟有違越。必舉憲章。柳晟等既違新令。不敢不奏。上曰。
山南所進。與柳晟並不相關。先釋放訖。閻濟美。制書頒下之時。尋離本道。身
已在近。物須有歸。以此奏請進納。非赦文所革之意。其罰亦宜釋放。坦既奏晟
濟美二人皆當罪。上召坦等褒慰久之曰。晟等所獻。皆是家財。朕已許原。不可
失信。坦奏曰。赦令。陛下之大信也。天下皆知之。今二臣違令。是不畏法。陛
下奈何受小利。而失大信乎。上曰。朕已受之如何。坦曰。歸之有司。不入內藏。
使四方知之。以昭聖德。上嘉納之。 

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讎殺人。自投縣請罪。敕。復讎殺人。固有彜
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寧
失不經。特減死宜。決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復讎議曰。
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
皆王教大端。有此異同。固宜辨論。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讎。見於
春秋。見於禮記。見於周官。見於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
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
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
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
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
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如百姓相讎者
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
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
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
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
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禮
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
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
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八年二月。僧鑒虛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仍籍其財產。鑒虛在貞元中。以
講說丐斂。用貨利交權貴。恣為姦濫。事發。中外掌權者。欲便保捄之。有詔。
初命釋其罪。時禦史中丞薛存誠不受詔。翌日。又宣旨。吾要此僧。面詰其事。
非赦之也。存誠又奏曰。鑒虛。陛下欲召之。請先貶臣。然後取。上嘉其有守。
遂令杖殺之。 

開成二年八月。上禦紫宸殿。召禦史中丞狄兼? 。問李伯展獄如何。兼? 奏曰。
不知陛下疑何事。李伯展。盧行簡。及和州知場官盧元度。已結奏訖。並合處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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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臣是法官。只知有法。陛下若欲原宥。特降恩旨即得。上嘉嘆之曰。從前法
不一。是向前大臣不守。 

  定贓估 

開元十六年五月三日。禦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贓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絹賤。
河南絹貴。賤處計贓。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貴處至七百已上。方至死刑。即輕
重不侔。刑典安寄。請天下定贓估。絹每匹計五百五十價為限。敕依。其應徵贓
入公私。依常式。至上元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敕。先准格例。每例五百五十價。估
當絹一匹。自今已後。應定贓數。宜約當時絹估。並准實錢。庶協從寬。俾在不
易。刑部尚書盧正己奏。 

天寶六年四月八日敕節文。其贖銅如情願納錢。每觔一百二十文。若負欠官物。
應徵正贓。及贖物無財。以備官役折庸。其物雖多。止限三年。一人一日折絹四
尺。若會恩旨。其物合免者。停役。 

上元二年正月敕。名例律。評贓者。皆據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估評功庸者。計
一人一日。為絹三尺。牛馬驢騾車亦同。其船及碾磑邸店之類。各依當時賃直。
庸雖多不得過其本價。自今已後。應定贓數。宜約當時絹估。並准實錢。 

元和三年正月敕。今後應坐贓。及他罪當贖者。諸道委觀察判官一人。專勾當。
及時申報。如蔽匿不申者。節級科貶加罪。不係奏官長。量情處置者。其贓但准
前申送禦史臺。充本色給用。仍差禦史一人。專知贓贖。不得以贓罰為名。如罪
名未正。妄罰其財。亦委觀察判官勾當。差定後先。具名聞奏。 

太和九年十月。大理丞周太元奏。准制條雲。雜物依上估絹結贓。所犯若干匹。
並無估定計折字者。伏以監利物與兩稅物。好惡有殊。一例科決。慮憂有屈。今
請盜換兩稅綢綾絹等物。請依元盜換匹數結罪科斷。更不估定。如盜換監利物。
雜麻布焦葛匹段絲綿紙。及諸色進貢物。不是兩稅匹段等。請准法式估定數。依
上絹結贓科斷。敕旨。依奏。 

大中六年閏七月敕。應犯贓人。其平贓定估等。議取所犯處及所犯月上絹之價。
假有蒲州盜鹽。嶲州事發。鹽已費使。依令懸平。即蒲州中估之鹽。准蒲州上絹
之價。於嶲州決斷之類。縱有賣價貴賤。所估不同。亦依估為定。其年十月。中
書門下奏。其犯贓人平贓定估等。其外州府比者。雖准律文。取當處上估絹定贓
平估。或有不出土絹處。縱有出處。亦慮結獄之時。須為勘估。因其貴賤。便生
異端。兼以州府絹價。除果閬州外。無貴於宋亳州。上估絹者。則外州府不計有
土絹及無土絹處。並請一例。取宋亳州上絹估。每匹九百文結計。如所取得絹已
費使。及不記得當時州土色目。即請取犯處市肆見貨當處中估絹價平之。如不出
絹處。亦請以當處見貨雜州中估絹價平之。庶推劾有准。斷覆無疑。從之。 

  論赦宥 

貞觀二年七月。上謂侍臣曰。凡赦。唯及不軌之輩。古語雲。小人之幸。君子不
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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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已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
義興行。數赦則愚人常冀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證聖元年。獲嘉縣主簿劉知幾上表曰。臣聞小不忍。亂大謀。小仁者。大仁之賊。
竊以赦之為用。復何益於國哉。若乃皇業權輿。天地初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
則時藉非常之慶。申以再造之恩。必求之政術。猶為未允。況乃時非變革。代屬
清平。而輒降彼謬恩。原茲罪罰者乎。是以歷觀敻古。兩漢舊事。匡衡儒學之俊
才。吳漢弼諧之良輔。至於讜言規主。惟願勿赦。劉先主亦嘗謂諸葛亮曰。我周
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啟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
歲歲赦宥。何益於理。及後主嗣業。蜀赦漸多。故孟光於眾中責費禕曰。夫赦者。
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今主上仁賢。百寮稱職。有何旦夕之急。而數惠奸
宄之徒。上違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美。所望於明德哉。自是蜀政淩遲。浸
以彫弊。自皇家受命。赦宥之澤。可謂多矣。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
若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敓攘為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莫不公然
故犯。了無疑憚。設使身嬰桎梏。跡窘狴牢。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
佇降皇恩。如其忖度。鹹果釋免。且下愚不移。習性難改。雖頻煩肆眚。每放自
新。而見利忘義。終焉不易。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為善者不沐恩光。作惡
者獨承僥倖。若乃方正直言之士。守善嫉惡之夫。每欲覽轡埋輪。效鷹鸇而報國。
褰帷露冕。去蝥賊以安人。而遇赦無以效其功。閱恩無所施其巧。古語雲。小人
之幸。君子不幸。其斯之謂也。伏望遠覽匡吳陳鄭之說。近尋劉葛費孟之談。而
今而後。頗節於赦。 

開成元年五月。上禦紫宸殿。問宰臣曰。為政之道。自古所難。宰臣李石曰。但
朝廷法令行則易。上曰。凡犯罪過人。不得赦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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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會要卷四十一 

  斷屠釣 

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九日。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
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 

如意元年五月。禁天下屠殺。 

聖歷三年。斷屠殺。鳳閣舍人崔融議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
大事。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自天子。
下至庶人。莫不揮其鸞刀。烹之鶴鼎。所以充庖廚。故能幽明感通。人祇輯穆。
百王千帝。殊途同歸。今若禁屠宰。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便恐違聖人
之達訓。紊明主之善經。一不可也。且如江南諸州。乃以魚為命。河西諸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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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為齋。一朝禁止。倍生勞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又如貧賤之流。
刲割為事。家業儻失。性命不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總絕。但益恐嚇。唯
長奸欺。外有斷屠之名。內誠鼓刀者眾。勢利依倚。請託紛紜。三不可也。雖好
生惡殺。是君子之用心。而考古會今。非國家之大體。但使順月令。奉天經。造
次合禮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為盡善。 

景龍元年。遣使江淮。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李乂上疏曰。江南
水鄉。採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沾於末類。而生成之惠。
未洽于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
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與其拯物。豈若憂民。且生鬻之徒。惟利是
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
徭賦。治國愛人。其福勝彼。 

景龍二年九月八日敕。鳥雀昆蟲之屬。不得擒捕。以求贖生。犯者先決三十。宜
令金吾及縣市司嚴加禁斷。 

先天元年十二月敕。禁人屠殺雞犬。 

二年六月敕。殺牛馬騾等。犯者科罪。不得官當蔭贖。公私賤隸犯者。先決杖六
十。然後科罪。 

開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敕。諸州有廣造? 滬取魚。並宜禁斷。 

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敕。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並宜禁
斷宰殺漁獵。 

二十三年八月十四日敕。兩京五百里內。宜禁捕獵。如犯者。王公以下錄奏。餘
委所司。量罪決責。 

天寶五載七月二十三日。河南道採訪使張倚奏。諸州府今後應緣春秋二時私社。
望請不得宰殺。如犯者請科違敕罪。從之。 

六載正月二十九日詔。今屬陽和布氣。蠢物懷生。在於含養。必期遂性。其滎陽
僕射陂。陳留篷池。自今以後。特宜禁斷採捕。仍改僕射陂為廣仁陂。篷池為福
源池。 

七載五月十三日敕文。自今以後。天下每月十齋日。不得輒有宰殺。 

至德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敕。三長齋月。並十齋日。並宜斷屠釣。永為常式。 

乾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敕。每月十齋日。及忌日。並不得採捕屠宰。仍永為式。 

建中元年五月敕。自今以後。每年五月。宜令天下州縣。禁斷採捕弋獵。仍令所
在斷屠宰。永為常式。並委州府長吏。嚴加捉搦。其應合供陵廟。並依常式。 



唐会要 

 336

貞元六年正月二十八日敕。每年中和節。及九月九日。自今以後。逼節放三日開
屠。 

開成二年八月敕。慶成節。宜令內外司及天下州府。但以素食。不用屠殺。永為
常式。 

會昌四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正月五月九月斷屠。伏以齋月斷屠。出於釋氏。緣
國初風俗。猶近梁陳。卿相大臣。頗遵此教。又弛禁不一。只斷屠羊。宰殺驢牛。
其數不少。鼓刀者坐獲厚利。糾察者皆受賄財。比來人情。共知此弊。臣等商量。
正月一歲之首。萬物生育之初。請起元日斷三日。每遇列聖忌日。斷一日。國家
崇元祖之道。竭嚴奉之誠。既以廣闡其風。即須參用其教。仍望准開元二十二年
十月二十日敕。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各斷屠三日。餘望並停。緣斷屠日數既少。
法令所宜畫一。望委禦史臺別條流聞奏。從之。 

大中二年二月制。爰念農耕。是資牛力。絕其屠宰。須峻科條。天下諸州屠牛。
訪聞近日。都不遵守。自今以後。切宜禁斷。委所在州府長官。並錄事參軍等。
嚴加捉搦。如有牛主自殺牛。並盜竊殺者。宜准乾元元年二月五日敕。先決六十。
然後准法科罪。其本界官吏不鈐轄。即委所在長吏。節級重加科責。庶令止絕。 

五年正月敕。畿甸及天下州。應屠宰牛犢。宜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後。三年內不
得屠宰。仍切加禁斷。如郊廟饗祀。合用牛犢者。即以諸畜代之。其年五月敕。
壽昌節。天下不得屠殺。 

咸通十一年六月赦文。其京城久旱。未降雨間。宜權斷屠宰。 

天祐元年九月敕。乾和節。文武百寮。諸道進奏官。准故事於寺觀設齋。不得宰
殺。許設酒果脯醢。 

  左降官及流人 

貞觀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制。流罪三等。不限以裏數。量配邊要之州。十五年四
月敕。犯反逆免死配流人。六歲之後。仍不聽仕。 

垂拱四年十一月一日敕。犯罪之色。授以文武遠官。年考未滿。方便解退者。宜
令依舊重任。續前考滿。 

長壽三年五月三日敕。貶降官並令於朝堂謝。仍容三五日裝束。至任日。不得別
攝餘州縣官。亦不得通計前後勞考。 

開元七年三月十六日敕。左降人考未滿間。重有犯。應解免及放歸田裏者。並申
奏。更據狀輕重量貶。若是五流及餘犯。自依常法。 

十年六月十二日敕。自今以後。准格及敕。應合決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貶之色。
決訖。許一月內將息。然後發遣。其緣惡逆指斥乘輿者。臨時發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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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寶五載七月六日敕。應流貶之人。皆負譴罪。如聞在路多作逗遛。郡縣阿容。
許其停滯。自今以後。左降官量情狀稍重者。日馳十驛以上赴任。流人押領。綱
典畫時。遞相分付。如更因循。所由官當別有處分。 

十三載二月九日赦文。左降官承前遭憂。皆不得離任。孝行之道。所未宏通。情
禮之間。深可哀恤。如有此類。並宜放還。仍申省計至服滿日。准法處分。自今
以後。編入常式。 

乾元元年二月五日敕節文。其左降官。非反逆緣坐。及犯惡逆名教。枉法強盜贓。
如有親年八十以上。及患在床枕。不堪扶持。更無兄弟者。許停官終養。其流移
人亦准此。 

建中三年正月敕。諸流貶人。及左降官。身死。並許親屬收之。本貫殯葬。其造
蠱毒移鄉人。不在此限。 

其年四月。禦史臺奏。天下斷獄。一切請待讞報。以正刑名。唯除殺人當罪。自
徒以上結竟者。並徙置邊州。京兆尹嚴郢駁奏曰。臣伏以徙置邊州者。流之異名。
流罪者。有三等。一例移配。或恐未當。其死罪除殺人之外。有十惡重罪。造偽
刻印。並主典偽用印。及強盜光火等。若一切免罪徙邊。於法太輕。不足懲戒。
其徒罪條目至多。或鬥毆爭競。小有傷損。或夫妻離異。不犯義絕。或養男別姓。
或立嫡違式。或私行度關。或相冒合戶。如此之類。不可悉數。今一切徙邊。與
十惡造偽同等。即輕重懸殊。又准刑部格。京城殷雜。愆犯百端。觸網陷刑。徒
罪偏廣。若皆送覆。繫滯實多。其徒以下罪。非除免官當及敕杖者。宜准外州縣
例。量事處分。今若天下徒罪。悉申所司。皆待讞報。法司斷結。准式有程。州
縣禁囚。動盈千百。計每月徒配。必不啻五六千人。此則百姓動搖。刑章紊撓。
又邊州及近邊。犯死罪及徒流者。復何以處。伏請下刪定使詳覆。然後施行。從
之。 

貞元三年七月詔。停省天下州府官員。其左降官仍舊。 

十一年五月。左降官于邵。劉? 。並量移授官。故事。量移六品以下官。皆吏部
旨授。至是特製授之。 

元和六年閏十二月。廬州奏。量移官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顏? 。母在揚州十二
月二十七日身亡。今請奔喪者。准貞元十八年五月十九日敕。自今以後。流人左
降官。稱遭憂奔喪者。宜令所司。先奏聽進止。 

八年正月。刑部侍郎王播奏。天德軍五城。及諸邊城配流人。臣等竊見諸處配流
人。每逢恩赦。悉得放還。唯前件流人。皆被本道重奏。稱要防邊。遂令沒身。
終無歸日。臣又見比年邊城犯流者。多是胥徒小吏。或是鬥打輕刑。據罪可原。
在邊無益。伏請自今以後。流人及先流人等。准格例。滿六年後。並許放還。冀
抵法者足以悛懲。滿歲者絕其愁怨。從之。 

十二年四月敕。應左降官流人。不得補職。及留連宴會。如擅離州縣。具名聞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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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七月敕。自今以後。左降官及責授正員官等。並從到任後。經五考滿。許量
移。今日以前左降官等。及量移未復資官。亦宜准此處分。考滿後。委本任處州
府具元貶事例。及到州縣月日。申刑部勘責。俾吏部量資望位量移官。仍每季具
名聞奏。並申中書門下。其曾任刺史、都督、郎官、禦史、並五品以上。及常參
官。刑部檢勘其所犯事由聞奏。中書門下商量處分。其月。敕。左降官等。考滿
量移。先有敕令。因循日久。都不舉行。遂使幽遐之中。恩澤不及。自今以後。
左降官及量移未復資官。亦宜准此處分。如是本犯十惡五逆。反指斥乘輿。妖言
不順。假託休咎。反逆緣累。及贓賄數多。情狀稍重者。宜具事由奏聞。其曾任
刺史。都督。郎官。禦史。五品以上常參官。刑部檢勘。具元犯事由聞奏。並申
中書門下。商量處分。未滿五考以前。遇恩赦者。准當時節文處分。其復資度數。
准元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敕。 

其年九月。刑部奏。准今年七月二十一日敕。諸道左降官等。經五考滿日。許量
移者。其貶降日授正員官。或無責辭。亦是責授。並請至五考滿。然後許本任處
申闕。並餘左降官。緣任處州府。多是遐遠。至考滿日。其有申牒稽遲。致留滯
者。其刺史。本判官。錄事參軍等。請與下考。如考滿後。雖已申牒。未經量移
間。其祿料並准天寶貞元兩度敕文。依舊支給。其本犯十惡等罪。已有正名。仍
請依舊。從之。 

其年十月敕。自今以後。流人不得因事差使離本處。 

十四年十一月。吏部奏。今請應責授官。前制已改轉者。各敕依今任考數。停替
日便放。東西合選時。任自參選。不要反更有檢轄。庶使人無凝滯。事有指歸。
敕旨。依奏。 

長慶元年正月三日制。應亡官失爵。及放還流人。如先有莊田。不經沒官。被人
侵射作主。如本主及子孫已歸。並委州府卻還。務令安業。 

四年四月。刑部奏。准其年三月三日起。請准制。以流貶量移。輕重相懸。貶則
降秩而已。流為擯死之刑。部寺論理。條件聞奏。今謹詳赦文。流為減死。貶乃
降資。量移者卻限年數。流放者便議歸還。准今年三月赦文。放還人其中有犯贓
死。及諸色免死配流者。如去上都五千裏外。量移校近處。如去上都五千里以下
者。則約一千里內。與量移近處。如經一度兩度移。六年未滿者。更與量移。亦
以一千里為限。如經三度兩度量移。如本罪不是減死者。請准制放還。如左降官
未復資。遇恩滿五考者。請准元和十二年九月敕。與量移。又准今年正月德音。
諸色流人。與減一年。除贓限外。滿五年即放還收敘。其配流在德音以後者。不
在減限。又天德五城流人。准長慶元年正月三日制。以十年為限。又限准三月十
二日敕。縱遭恩赦。不在放歸限。今請待十年滿。即放歸。仍任取配流日計年數。
不在援引德音減年之限。制可之。 

開成元年二月敕。貶責降資授正員官員。及曾經誤累停免。未經引用者。並與進
改。左降官有事情可恕。才用足稱者。中書門下量才處分。 

四年五月敕。諸州府有責授六品以下正員官。起今以後。宜委吏部許終四考滿。
與替。仍先具事由。申中書門下取指檢。不得同尋常員闕使用。 



唐会要 

 339

其年十月五日敕節文。今後流人。宜准名例律。及獄官令。有身名者。六年以後
聽赦。無官爵者。六年滿日放歸。 

會昌六年五月赦書節文。應徒流人。在天德振武者。官中量借糧種。俾令耕田。
以為生業。 

大中三年六月敕。先經流貶罪人。歿於貶所。有情非惡逆。任經刑部陳牒許歸葬。
絕遠之處。仍量事給棺槥。 

四年正月敕。徒流人比在天德者。以十年為限。既遇鴻恩。例減三年。但使循環
添換。邊不闕人。次第放歸。人無怨苦。其秦原威武諸州諸關。先准格。徒流人
亦量與立限。止於七年。如要住者亦聽。 

其年十一月敕。收復成維扶等三州。建立已定。條令制置一切合同。其已配到流
人。宜准秦原威武等州流人例。七年放還。 

其年五月。禦史臺奏。起請赦書節文。流人該恩例須磨勘文書。雖曰放還。尚為
拘絆。其人經三度量移者。赦書後。委所在長吏。子細檢勘。無可疑者。便任東
西。訖具名聞奏。臣今條流。其流人每每量移之時。請委刑部具先流甚處。相承
牒。准赦文。當日放東西訖。具名聞奏。其流人未有處分者。請委刑部。准此磨
勘。牒報本道。並其事由報臺。庶免留滯。五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今後有配
長流。及本罪合死。遇恩得減等者。並勒將妻同去。有兒女情願者。亦聽。如流
人所在身死。其妻等並許東西。州縣不在句留。情願住者亦聽。 

乾符二年九月十六日敕。應殘疾篤廢。犯徒流罪。或是連累。即許徵贖。如身犯
罪。不在免限。其年十五以下者。准律文處分。 

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刑部侍郎李景莊奏。配州府流人。流刑三等。流二千里至流
三千里。每五百里為一等。准律。諸犯流應配者。二流俱役一年。稱加役。流三
千里。役三年。役滿及會赦免役者。即於配所。從戶口例。今後望請諸流人應配
者。依所配裏數。無要重城鎮之處。仍逐罪配之。准得就近。敕旨。從之。 

  酷吏 

載初元年九月。來俊臣主制大獄。每鞫囚。不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
或盛之於甕。圍炙以火。絕其餱糧。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又令寢處糞穢。備諸
苦毒。但入新開獄者。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有制書赦宥囚徒。俊臣必先遣獄
吏盡殺之。然後宣示。公卿入朝。默遭收捕。故每出必與家人訣曰。不知重見否。
其月。于都城麗景門內。別置推事院。謂之新開獄。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
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實同反。七曰
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王宏義戲謂麗景門為例竟門。 

天授二年正月。禦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來俊臣等用法嚴酷。上疏曰。臣聞
陳平事漢祖。謀疏楚君臣。乃用黃金五萬觔。行反間之術。項王果疑臣下。陳平
反間遂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當有兇慝。焉知必無陳平。先謀疏陛下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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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謀國家良善。陛下昨語臣雲。我比來已作此意。是愚臣管測。先天而天弗違。
至如羅織之徒。即疏間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王制曰。凡用刑決獄。以成
告於正。正聽之。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與孤卿大夫公侯伯
子男。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又告于王。王三宥之。然
後制刑。臣竊見比日獄官。一單車使推訖。萬事即定。法家隨斷。不令重推。或
有臨時使決。不待聞奏。此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乎
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按覆既不在秋官。官省。審復不由門下。事非可久。物情
駭懼。老子雲。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日假此威權。便是窺國家之利器也。
不可不慎。 

長壽元年。有上封事人。言嶺南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
禦史就案之。若得反狀。便許斬決。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擁之水濱。以次加
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仍誣奏雲。諸流人鹹有怨望。
若不推究。為變不遙。則天然其奏。又命攝監察禦史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
王處貞屈貞筠等。分往劍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案鞫流人。於是光業誅九百人。
德壽誅七百人。其餘少者。不減數百人。時周興來俊臣相次受制。推究大獄。又
與侯思正。王宏義。郭霸。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共為羅織。以陷良善。
又造羅織經一卷。其意旨皆網羅前人。織成反狀。海內震懼。道路以目。麟臺正
字陳子昂上書曰。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
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鹹服。豈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
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為人意。惡其首亂倡禍。法合誅屠。將息奸源。窮其黨與。
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創於天下。大或流血。小禦魑魅。今朝廷
惶惶。莫能自固。海內傾聽。以相驚恐。愚臣昧焉。竊恐非五帝三王伐罪弔人之
意也。頃年已來。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大抵所告。皆以揚州為名。及其窮
竟。百無一實。遂使奸惡之黨。快意相讎。睚眥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
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
伏願念之。天下幸甚。萬年縣主簿徐堅上疏曰。臣聞書有五聽之道。慮失情實也。
今著三覆之奏。恐致虛枉也。比見有敕。勘當反逆。命使者得實。便行決殺。人
命至重。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飲恨吞聲。
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奸逆而明刑典。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
此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歡悅。見詳刑之意。鳳閣舍
人韋嗣立上疏曰。臣聞堯舜之日。畫其衣冠。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千載。
以為美談。今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並自揚豫之後。刑獄漸興。用
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奸大猾。伺隙乘間。內包豺狼
之心。外示鷹鸇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搆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為
巧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藉藉。雖知
非辜。而鍛鍊已成。辨占皆合。縱臯陶為理。于公定刑。則謂汙宮毀柩。猶未塞
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
罪。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
此豈宿搆讎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效。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為羅織。弄
法舞文。傷人實甚。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以自誣。向非
陛下至明。無以省察。則菹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世。安可復得。陛下
擢而升之。遂各為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耶。誠由枉陷與
甄明耳。陛下儻錄垂拱已來伏法者。並追還官爵。緣累之徙。普沾恩造。如此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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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皆知彼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監察禦史魏靖上疏曰。夫酷吏者。資矯佞以
事君。行刻薄以臨下。矯佞似乎用意。刻薄類乎無私。侮憲害公。弄權撓法。臣
見周興來俊臣等。恣意騁暴。縱虐含毒。讎疾在位。安忍朝臣。罪遂情加。刑隨
意改。當其時也。囹圄如市。朝廷以目。既而神靈不昧。冤魂有託。竊見來俊臣。
身處極法者。以其羅織良善。屠陷忠賢。籍沒以勸將來。顯戮以謝天下。臣又聞
之道路。上至聖主。傍洎貴臣。明知有羅織之事矣。俊臣既死。推者獲功。索元
禮超遷。裴談受賞。中外稱慶。朝野載安。破其黨者。既能賞不逾時。被其陷者。
豈可銜冤累歲。且稱反之徒。須得反狀。唯據片辭。即請行刑。拷楚妄加。疑似
何限。臣又聞之。郭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被遮而遽亡。崔獻可臨終。膝拳於頂。
李敬仁將死。舌至於臍。備在人謠。不為虛說。伯有晝見。殆無以過。此亦羅織
之一據也。臣以至愚。不識大體。儻使平反者數人。眾共詳覆來俊臣等所推大獄。
庶鄧艾獲申於今日。孝婦不濫於昔時。渙恩一流。天下幸甚。來俊臣所推鞫。人
身死籍沒者。令三司重檢勘。有冤濫者。並皆雪冤。聖歷元年。則天謂侍臣曰。
往者來俊臣等推勘制獄。朝臣遞相牽引。鹹承反逆。中間疑有枉濫。更遣近臣就
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近日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者。然則已前受戮者。
不有冤濫耶。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破家者。皆是冤酷自誣。告者持以為功。
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親問者。近臣亦不得自保。何敢
動搖。今日以後。臣以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吏無反者。乞陛下得告狀收掌。
更不須推問。則天大悅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 

萬歲通天二年九月。初。契丹平。命神兵道大總管河內王懿宗。按撫河內諸州。
懿宗所過殘酷。有犯法應死者。必生取膽。然後殺之。雖流血盈庭。言笑自若。
先賊帥何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害士女。故時人號懿宗阿小為兩河。語曰。唯
此兩河。殺人最多。嫉之甚矣。 

神龍元年三月二日制。故司僕少卿徐有功。執事平恕。追贈越州都督。特受一子
官。又以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劉景陽。屈貞筠。邱神勣。來子珣。萬國俊。
周興。來俊臣。魚承煜。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宏義。張知默。裴籍。焦
仁亶。侯思立。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嘉言等二十三人。自垂拱以來。任
濫殺人。所有官爵。並令追奪。唐奉乙。李秦授。曹仁哲。依前配流。至開元二
年二月一日敕。周利貞。裴談。張福貞。張思敬。王承。劉暉。楊允。薑暐。封
行珣。張知。衛遂忠。公孫琰。鍾思廉等十三人。皆為酷吏。比周興來俊臣侯思
立等。事跡稍輕。並宜放歸草澤。終身勿齒。至十三年三月十一日敕。周酷吏來
子珣等。身在者宜長流嶺南。身沒。子孫亦不許仕。陳嘉言。魚承煜。皇甫文備。
傅遊藝。宜配嶺南。身沒。子孫亦不許仕。 

元年建子月。禦史中丞敬羽。貶夔州刺史。初。肅宗將收兩京。以國用不足。自
得若虛敬羽。以苛刻徵剝求進。相繼為中丞。皆為上親信。乃為大枷。號? 尾榆。
著即悶絕。又臥囚於地。門關輾其腹。號肉餺飥。掘地為坑。實以叢棘。以敗蓆
覆之。囚至則臨坑以訊。不服者。投於萬刺之中。人多濫死。又有裴昇。畢曜。
亦以酷聞。時號毛敬裴畢。 

貞元二十一年二月。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實為京兆尹。自國哀已後。殘害
人吏。悉不聊生。無辜斃踣者甚眾。及譴日。市井歡呼。人皆袖瓦礫。將碎其首。
間道獲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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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十四年七月。沂海觀察使王遂。為眾所殺。遂初到鎮。好以汙俗詆將卒曰。
反殘賊。喜怒不中理。其將王弁。乘人心不堪。率眾為亂。遂竟遇害。始遂每有
笞撻。其杖率過制。既遇禍。監使封其杖來獻。命中使出示於朝。以作誡焉。 

  雜記 

貞觀十一年正月敕。在京禁囚。每月奏。自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 

十三年八月敕。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合毀傷。比來訴競之人。即自刑害耳目。
今後犯者。先決四十。然後依法。 

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詔。盜賊之作。為害實深。州縣官人。多求虛譽。苟言盜發。
不欲陳告。村鄉長正。知其此情。遞相勸止。十不言一。假有被論。先劾物主。
爰及鄰伍。久嬰縲絏。有一於斯。實虧政化。自今以後。勿使更然。 

永徽五年三月制。州胥吏犯贓一匹以上。先決一百。然後准法。 

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投匿名書。國有常禁。凡厥寮庶。鹹應具悉。近遂有人
向朝堂之側。投書於地。藏其姓名。誣人之罪。朕察其所陳。皆極虛妄。此風若
扇。為蠹方深。自今以後。內外法司。及別敕據事。宜並依律文。勿更別為酷法。
其匿名書。亦宜准律處分。 

永淳二年二月制。官人犯決經斷後得雪者。並申尚書省詳定。前被枉斷及有妄雪
者。具狀聞奏。 

延載元年敕。盜公私尊像。入大逆條。盜佛殿內物。同乘禦物。 

神龍三年八月七日。反逆緣坐人。應沒官者。年至十六以上。並配嶺南遠惡州為
城奴。 

景雲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敕。新授官以上者。不得更訴屈。 

開元三年二月敕。禁別宅婦人。如犯者。五品以上。貶遠惡處。婦人配入掖庭。 

四年正月六日敕。除長官以外。因公事責決。罰不過十下。其使及專執當者。不
得過二十。 

二十二年十月九日敕。犯罪逃走者。其贓即先徵納。後捉獲推勘。贓數減少。不
在卻還之限。 

天寶五載十一月五日敕。其偽畫印。宜用偽鑄印刻印之例處分。永為常式。 

九載十二月二十九日敕。責情狀專知官。有二十減十下。自今以後。判司縣令一
人犯。奪太守一季祿。丞簿尉一人有犯。與縣令中下考。三人以上。既量事貶黜。
至建中元年二月十五日敕。責情狀。宜准格式處分。至貞元六年十一月八日敕。
自今以後。太守縣令。有犯贓者。宜令加常式一等。 



唐会要 

 343

元年建醜月二十一日。京兆尹魏少遊奏。令長職在親民。丞簿尉有犯。無不委悉。
比來各相蒙蔽。悉徇人情。百姓艱辛。職由於此。今以後丞簿尉有犯贓私。連坐
縣令。其罪減所犯官二等。冀遞相管轄。不得為非。敕旨。依。天下諸州准此。 

乾元元年二月五日敕節文。州縣佐官以下。笞杖不得過十下。以上。須取長官處
分。 

廣德元年七月十一日敕節文。應天下刑獄。大理正斷。刑部詳覆。下中書門下處
分。 

元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禦史臺奏。決囚。准令。以未後者。不得至申時。如州
府及諸司。已至未後者。許至來日。仍請勒本司官准制。與禦史同監行決。從之。 

長慶二年九月敕。應犯贓罪。今後不得以散試官當罪。 

元和三年四月敕。應勳官及六品以下階。宜准散試官例。不得當罪。 

大中五年四月敕。應諸道州府及京諸司所有推勘奏狀。宜令具小節目。狀於大狀
前同進。今天下謂之小狀。自此始也。 

七年四月六日敕。法司斷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下。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
則吏無逾制。法守常規。 

唐會要卷四十二 

  歷 

武德元年五月。太史令庾儉。丞傅奕上言。東都道士傅仁均。能為歷算。於是下
詔。令仁均與儉等議造唐歷。是歲九月。歷成。仁均奏新術七事。其一曰。昔洛
下閎以漢武太初元年。歲在丁醜。更歷起元。元在丁醜。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
甲子日登極。所造之歷。即上元之歲。歲在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
一百八十去其積歲。 

武德元年戊寅。為上元之首。則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懸合於今日。其二曰。
堯典雲。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歷。莫能允合。臣今創法。五十餘年冬至。
輒差一度。則卻檢周漢。千載無違。其三曰。經書日蝕。毛詩為先。十月之交。
朔蝕辛卯。臣今立法。卻推得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蝕。即能明其中間。並皆符
合。其四曰。春秋命歷序雲。魯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諸歷莫能符合。臣今造
歷。卻推僖公五年春正月壬子朔日冬至則同。自斯以降。並無差爽。其五曰。古
歷日蝕。或在於晦。或在二日。月蝕或有望前。或在望後。臣今立法。月有三大
三小。則日蝕常在於朔。月蝕常在於望。卻檢魯史。並無違爽。其六曰。前代造
歷命辰。不從子半。命度不起虛中。臣今造歷。命辰起子半。命度起於虛六度。
命合辰得中於子。符陰陽之始。會歷術之宜。其七曰。前代諸歷。月行或有晦。
猶東見朔已西朓。臣今已遲疾定朔。永無此病。疏奏。上善之。擢拜仁均員外散
騎侍郎。尋改太史令。明年。遂施行。戊寅元歷至武德三年。太史奏。正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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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二月八月朔當蝕。比不效。其後。中書令封德彜奏言歷。詔吏部郎中祖孝孫。
考其得失。孝孫使算學博士王孝通。以甲辰歷法。駁仁均所繆。仁均援引答難。
孝孫乃略去尤疏闊者。餘依仁均舊時。武德九年九月。詔大理卿崔善為考正歷數。
善為所改。凡三十餘條。至貞觀元年。將仕郎李淳風。又奏駁太史歷十有八事。
詔下善為。課二家得失。其七條改從淳風。餘一十一條。並依舊也。 

十四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初。太史令傅仁均。定歷以癸亥為朔旦。詔下公卿
八座詳議。公卿以下奏曰。伏見李淳風表稱。古歷分日。起於子半。勘得今歲十
一月當甲子合朔冬至。故太史令傅仁均。欲苟異張冑元法。減餘稍多。子初為朔。
遂差三刻。用乖天正。又南宮子明薛賾等並雲。子初及半。日月未離。淳風子午
之法。推校春秋已來晷度薄蝕。事皆符合。奉敕。付所司。及公卿詳加考定。謹
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一十一人。尚書八座。參議得失。惟仁均定朔。事有微差。
淳風推校。理尤精密。請從淳風議。至十八年。太史丞李淳風。與司歷使士通等
上言。故太史令傅仁均。武德初雲。歷代已來。日月薄蝕。或差於朔望者。此由
一月大。一月小。晦朔或致參差。今所制法。三大三小。日月之蝕。必在朔望。
今依仁均造法。一十九年九月後。四月頻大。即仁均之術。于古法有違。詔令集
諸解歷者詳之。不能取定。其後制令所造歷。還依傅仁均平朔法。迄于麟德元年。
至二年正月二十日。以祕閣郎中李淳風所撰麟德歷。頒於天下。詔曰。朕仰觀七
曜。傍總五家。去其繁衍。裁以要密。古所未通。今即備載。而改元之初。占歷
歲。推甲子。得於天正。合朔之夜。應以嘉祥。五緯若連珠。二曜如合璧。以此
授農。升平可致。昔洛下閎漢歷律雲。後八百歲。當有聖人受之。自我大唐。年
將八百。事異當仁。朕亦何讓。宜即宣佈。永為詒範。可名曰麟德歷。來年正月
行用之。又太史瞿曇羅上經緯歷法九卷。詔令與麟德歷相參行。 

宏道元年十二月。太史頒歷。是月當小盡去八月有敕。來年正月。宜用朔。故加
癸未焉。三十日癸未。 

神功二年閏十月二十六日。制改正月為閏十月。臘月二日為正月一日。臘月詔曰。
頃者。所司造歷。以臘月為閏。稽考史籍。便紊舊章。遂令一歲之中。晦仍見月。
重更尋討。果差一日。可以本月為閏十月。來月為正月。是歲得甲子合朔冬至。 

神龍元年。太史丞南宮說奏。麟德歷加時浸疏遠。詔更治乙巳元歷。至景龍中成
之。 

開元十六年八月十六日。特進張說進開元大衍歷。命有司行用之。先是九年。太
史頻奏日蝕不驗。詔沙門一行刊定律歷。上本顓頊。下至麟德。洎十五年。一行
定草。詔說成之。因編以勒成一部。經章十卷。長歷五卷。歷議十卷。立成法天
竺九執歷二卷。古今歷書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 

乾元元年六月十七日。頒山人韓穎等所造新歷。每節後加舊歷二日。 

代宗用郭獻之五紀歷。 

德宗用徐承嗣貞元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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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二年二月。司天徐昴。造新歷成。獻之。詔名元和觀象歷。 

  渾儀圖 

貞觀初。李淳風上言。靈臺候儀。是後魏遺範。法制疏略。難為占步。上因令淳
風改造渾儀。鑄銅為之。至七年三月十六日。直太史局將仕郎李淳風。鑄渾天黃
道儀成。奏之。置於凝暉閣。其制度以銅為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
末樹鼇足。以表四極焉。 

第一儀名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備二十八宿。
十幹。十二辰。緯三百五十五度。 

第二儀名三辰儀。圜徑八尺。有璿璣規。黃道規。月遊規。天宿矩度。七曜所行。
並備於此。轉於六合之內。 

第三儀名四遊儀。元樞為軸。以連結玉衡。遊筩而貫約規矩。又元樞北樹北辰。
南距地軸。傍轉於內。又玉衡在元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
器之晷度。因撰法象志七卷。以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 

開元八年六月十五日。左金吾衛長史南宮說奏。渾天圖空有其書。今臣既修九曜
占書。要須量校星象。望請造兩枚。一進內。一留曹司。許之。 

九年。太史頻奏日蝕。不效。詔改新歷。沙門一行奏曰今欲創歷立元。須知黃道
進退。請更令太史測候。時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待制於麗正書院。因造遊儀木
樣。甚為精密。一行乃上言曰。黃道遊儀。古有其術。而無其器。以黃道隨天運
動。難用常儀格之。故昔人潛思。皆不能得。今梁令瓚創造此圖。日道月交。莫
不自然契合。既于推步尤要。望就書院。更以銅為之。庶得考驗星度。無有差舛。
從之。至十三年。造成遊儀。又上疏曰。舜典雲。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
以為取其轉運者為樞。持正者為衡。皆以玉為之。用齊七政之變。知其盈縮進退。
得失政之所在。即古太史渾天儀也。自周室衰微。疇人喪職。其制度遺象。莫有
傳者。漢興。丞相張蒼。首創律歷之學。至武帝。詔司馬遷等。更造漢歷。乃定
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星度。與古不同。故唐都分天部。洛下
閎運算轉歷。今赤道歷星度。則其遺法也。後漢永元中。左中郎將賈逵奏曰。臣
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合。近太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天合。願
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辰晷度。與待詔星官考校。奏可。問典星待詔姚崇等十
二人。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甘露二年。大
司農丞耿壽昌奏。以圓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日月行赤道。至牽牛東井。日行
一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此前代所共知也。是歲永
元四載也。明年。始詔太史造黃道銅儀。冬至。日在鬥十九度四分度之一。與赤
道定差二度。史官以校日月弦望。雖密近而不為望日。銅儀黃道。與度運轉難候。
是以少終其事。其後。劉洪因黃道渾儀。以考月行出入遲速。而後世治歷者。不
遵其法。更從赤道命文。以驗賈逵所言。差謬益甚。此治歷者之大惑也。今靈臺
鐵儀。後魏明元時。都匠解蘭所造。規製樸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
不置黃道。進退無準。此據赤道月行。以驗入歷遲速。多者或至十七度。少者僅
出十度。不足以上稽天象。敬授人時。近祕閣郎中李淳風。著法象志。備載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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渾儀法。以玉衡旋規。別帶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推月遊。用法頗雜。其
術竟寢。臣伏承旨。更造遊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中。以立
黃道。交於軫奎之間。二至陟降二十四度。黃道之內。又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
朓朒之數。動合天運。簡而易從。足以制器垂象。永傳不朽。於是。上親為製銘。
置之於靈臺。以考星度。二十八宿及中外官。與古經不同者。凡數十條。又詔一
行與梁令瓚。及諸術士。更造渾天儀。鑄銅為之。若圓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
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置二輪。絡在天
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轉一匝。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
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行匝。仍置木櫃。以為地
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又立二木人。於平地之上。
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作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鐘。皆於櫃中。
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關鎖相持。既與天道合同。當時甚稱其妙。鑄成。命之曰
水運渾天俯視圖。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寮。無幾。而銅鐵漸澀。不能自轉。遂
收置於集賢院。不復行。 

  測景 

儀鳳四年五月。太常博士檢校太史令姚元辯奏。於陽城測影臺。依古法立八尺表。
夏至日中測影有一尺五寸。正與古法同。調露元年十一月十一日。于周立測影臺
所得圭。長二尺七寸。 

開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命太史監南宮說。及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傳往安南
朗蔡蔚等州。測候日影。迴日奏聞。數年伺候。及還京。與一行師一時校之。安
南景。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長在表北七尺九寸四分。春秋二分。影
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測影使者大相元太雲。交州望極。纔
出地二十餘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粲然。其明大
者。甚眾。圖所不載。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其星皆見。自古渾天
家。以為常沒地中。伏而不見之所也。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影一
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二分。影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
此二所為中土南北之極。其朗襄蔡許河南府滑太原等州。各有使住。並差不同。
一行以南北日影校量。用句股法算之。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裏。其諸州測
影尺寸如左。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四分。冬至。影在表北六尺九寸。定春秋分。
影在表北二尺六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南五寸七分。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
度六分。冬至。影在表北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九寸三分。夏
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朗州武陵。北極高二十九度五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
五寸三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四尺四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七寸七分。襄州。
恆春分。影在表北四尺八寸。蔡州武津館。北極高三十三度八分。冬至。影在表
北一丈二尺三寸八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三寸六分。許州扶溝。北極高三十四
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五寸。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三寸七分。夏
至。影在表北一尺四寸四分。河南府告成。北極高三十四度七分。冬至。影在表
北一丈二尺七寸一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四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
四寸九分。汴州浚儀太嶽臺。北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八
寸五分。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五寸三分。滑州白馬。
北極高三十五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三尺。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
六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五寸七分。太原府。恆春分。影在表北六尺。蔚州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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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五尺八寸九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
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 

  地震 

貞觀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松叢二州地震。壞人廬舍。二十年九月十五日。靈州
地震。有聲如雷。二十三年八月。晉州地震。壞人廬舍。壓死者五十餘人。三日。
又震。十一月五日。又震。 

永徽元年四月一日。地震。六月十二日。又震。上以晉地屢震。謂群臣曰。朕政
教不明。使晉地屢有震動。侍中張行成曰。天陽也。地陰也。君象陽。臣象陰。
君宜動轉。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臣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且晉
州陛下本封。今地屢震。尤彰其應。曹願深思遠慮。以杜其萌。帝深然之。 

九年三月丙辰。嶲州地震。晝夜八十震。壞廬舍。死傷者百餘人。 

十五年閏正月。京師地震半刻已下。 

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秦州地震。令右丞相蕭嵩。致祭山川。又令倉部員外
郎韋伯陽往宣慰。存恤所損之家。委隨事處置聞奏。先是。秦州百姓聞州西北地
下殷殷有聲。俄而地震。廨字及居人廬舍悉崩毀。地裂而復合。經時不定。壓死
官吏及百姓四千餘人。 

至德元年十一月。河西地震。有聲。坼裂陷廬舍。張掖酒泉尤甚。二年三月。河
西又震。 

大歷四年二月十六夜。京師地震。有聲如雷。 

建中四年三月甲子。京師地震。生毛或白或黃。有長尺餘者。其年五月辛巳夜。
京師地又震。 

貞元三年十一月。京師地夕三震。巢鳥驚散。東都蒲陝地並震。 

四年正月庚戌。上禦丹鳳門。宣赦。是夕。京師地震。辛亥。又震。丁卯。又震。
庚午。又震。詔修政以答天譴。癸酉。又震。乙亥。又震。是月。金州房州地震
尤甚。江溢山裂。屋宇摧壞。至二月辛未。又震。甲申。又震。乙酉。又震。丙
申。又震。己未。京師又震。庚午。又震。三月甲寅。又震。四月丙寅。又震。
八月甲午。又震。其聲如雷。上謂宰相曰。朕寡德數震。當修政道。以答災譴。
甲午。又震。 

九年四月辛酉。京師地震。有聲如雷。河中關輔尤甚。壞屋壁廬舍。或地裂湧出
水。 

十年夏四月戊申。京師地震。癸醜。又震。 

十三年七月乙未。司天監奏。今日午時地震。從東來。須臾而止。 



唐会要 

 348

元和七年八月。京師地震。上謂宰臣曰。昨者地震。草樹皆動搖。何祥也。宰臣
李絳曰。在昔元元皇帝。以大聖明睿。通於天人之理。因周三川之震雲。天地之
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政亂也。人政乖錯。則上感陰陽之氣。陽伏而不能
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又孔子修春秋。所紀災異。先地震日蝕。蓋地
載萬物。日為君象。政有感傷。天地見眚。書之示戒。用儆後王。伏願陛下勉勵
虔恭之戒。動以利萬物綏萬方為念。則變異自消。休徵自致。 

開成元年二月。京師地震。屋瓦皆墮。二年十一月乙丑。京師地震。 

大中三年十一月。京師地震。振武。天德。靈武。夏州。鹽州。皆奏地大震。壞
軍城廬舍。雲迦鎮使。及荊南押防秋兵馬小使。並壓死。傔卒死者數十輩。 

十四年五月庚戌。京師地震。山谷禽獸驚走。 

咸通八年五月丁未。河中晉絳三州地大震。廬舍壓仆。傷人有死者。 

乾符三年。雄州奏。自六月地震。至七月不止。壓傷人甚眾。 

  日蝕 

高祖朝四。 武德元年十月壬申朔。四年八月丙戌朔。六年十二月壬寅朔。九年
十月丙辰朔。 

太宗朝十五。 貞觀元年閏三月癸醜朔。九月庚戌朔。二年三月戊申朔。七月乙
巳朔。三年八月己巳朔。四年正月丁卯朔。六年正月乙卯朔。九年閏四月丁卯朔。
十一年三月丙戌朔。十二年閏二月庚辰朔。十三年八月辛未朔。十七年六月己卯
朔。十八年十月辛醜朔。二十年閏三月癸巳朔。二十二年八月己酉朔。 

高宗朝十二。 顯慶五年六月庚午朔。乾封二年八月己醜朔。總章二年六月戊申
朔。咸亨元年六月壬寅朔。二年十一月甲午朔。三年十一月戊子朔。上元元年三
月辛亥朔。調露二年四月乙巳朔。十一月壬寅朔。開耀元年十月丙寅朔。永淳元
年四月甲子朔。十一月庚申朔。 

天後朝十三。 垂拱二年二月辛未朔。四年六月丁亥朔。天授二年四月壬寅朔。
如意元年四月丙申朔。長壽元年九月丁亥朔。三年九月壬午朔。延載元年九月壬
午朔。證聖元年二月己酉朔。聖歷三年五月乙酉朔。久視元年五月己酉朔。長安
二年九月乙丑朔。三年三月壬戌朔。九月庚寅朔。 

中宗朝二。 神龍三年六月丁卯朔。景龍元年十二月乙丑朔。 

睿宗朝一。 太極元年二月丁卯朔。 

元宗朝十七。 先天元年九月丁卯朔。開元三年七月庚辰朔。六年五月乙丑朔。
七年五月己醜朔。九年五月乙巳朔。十二年閏十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丙午朔。
二十年二月癸酉朔。八月辛未朔。二十一年十月己醜朔。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子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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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年閏十一月壬午朔。二十六年九月丙申朔。二十八年三月丁亥朔。天寶元
年七月癸卯朔。五載五月壬子朔。十二載六月乙丑朔。 

肅宗朝二。 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蝕既。大星皆見。至德元年十月辛巳朔。 

代宗朝二。 大歷三年三月己巳朔。四年正月庚午朔。 

德宗朝七。 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蝕之。有司奏。準禮。請伐鼓於社。未
許。太常卿董晉奏曰。伐鼓於社。所以責群陰助陽光也。所宣詔命。不合經義。
奏請不報。竟不伐鼓。六年正月戊戌朔。先是。有司奏。元日太陽虧。遂罷朝會。
至時不蝕。百寮稱賀。七年六月庚寅朔。先是。司天監奏。是日太陽虧。至時。
以陰雲不見。百寮稱賀。八年十一月壬子朔。日有蝕之。上不視朝。司天監徐承
嗣奏。據歷數。合蝕八分。今退蝕三分。計減強半。準古。君盛明則陰匿而潛退。
請宣示朝廷。編諸史冊。詔付所司。十年三月壬寅。司天奏。四月癸卯朔。太陽
虧。巳後五刻。蝕既。未後五刻復滿者。舊例合宣行。太常博士姜公復狀奏。準
開元禮。太陽虧。皇帝不視事。其朝會合停。敕旨。依奏。至時。陰雲不見。百
官表賀。十二年八月乙未朔。十七年五月壬戌朔。 

憲宗朝五。 元和三年七月癸巳。上謂宰臣曰。昨太史奏。太陽虧。及朔日上。
瞻如言皆驗。其故何也。又素服救日之儀。有何所憑。李吉甫對曰。日月運行。
遲速不齊。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率二十九日
半而與日會。又月行有南北九道之異。或進或退。若晦朔之交。又南北同道。即
日為月之所掩。故有薄蝕之變。雖自然常數。可以推步。然日為陽精。人君之象。
若君行有緩急。即日為之遲速。稍逾常制。為月所掩。即陰侵於陽。亦猶人君。
行或失中。應感所致。故禮記雲。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為之蝕。
婦順不修。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為之蝕。古者。日蝕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
之職。月蝕則後素服。而修六宮之職。所以懼天戒。自省惕也。君人者。居物之
上。易為驕盈。故聖人制禮。務乾恭兢惕。以奉順天道。苟德大備。則天人合應。
百福來臻。陛下恭已嚮明。日慎一日。又顧憂天譴。則聖德益固。昇平何遠。伏
望長保睿志。以永無疆之休。臣等不勝歡幸之至。因與同列稱賀。上深然其言。
謂吉甫等曰。書傳皆言天人交感。妖詳應德。蓋如卿說。且素服救日。乃自貶之
旨。朕自維不德。實懼有以致譴咎。載深兢惕。卿等當悉心務理。匡我不逮也。
十年八月己亥朔。十三年六月壬子朔。 

穆宗朝一。 長慶二年三月。大禮院奏。四月一日太陽虧。準開元禮。其日廢務。
皇帝不視事。居數日。上謂戶部尚書韋綬曰。災可禳。福可禱乎。對曰。可以德
禳。宋景公善言。而罰星為之退舍是也。福不可以求致。故漢文帝於祠祀。命有
司敬而不祈。用能變已成之災。享自致之福。著于史傳。其理甚明。今人或不慎
行。以祈災銷。媚于神而冀福至。神苟有知。當因致譴。上深然其言。 

文宗朝三。 太和八年二月壬午朔。開成元年正月丙辰朔。二年十二月庚寅朔。
司天奏。是日太陽虧。至時。陰雪不見。 

武宗朝四。 會昌三年二月庚申朔。四年三月甲寅朔。五年七月丙午朔。六年十
二月戊辰朔。 



唐会要 

 350

宣宗朝一。 大中二年五月己未朔。 

昭宗朝一。 天祐元年十月辛卯朔。蝕在心宿初度十五分之三。 

哀帝朝一。 天祐三年四月癸未朔。蝕在畢十二度。屬趙分。太常禮院奏。準故
事。伐鼓於社。皇帝素服避正殿。百官素服。各守本局。於廳事前重行。每等異
位。向日端立。俟復明而止。 

  月蝕 

高祖朝八。 武德元年九月丁巳望。二年閏二月己卯望。四年十二月丁卯望。六
年六月庚申望。十二月丁巳望。七年十一月乙卯望。八年四月乙卯望。九年十月
庚午望。 

太宗朝十八。 貞觀二年二月壬辰望。三年二月丁亥望。八月甲申望。四年七月
戊寅望。六年六月丁酉望。十一月乙未望。七年五月辛卯望。九年九月戊申望。
十一年九月丁酉望。十三年正月乙未望。十四年七月庚戌望。十二月丁未望。十
五年十二月乙酉望。十七年十月辛酉望。十八年十月乙卯望。二十一年八月庚申
望。二十二年四月乙巳望。二十三年十二月乙酉望。 

高宗朝二十五。 永徽元年六月壬午望。十二月辛巳望。二年六月丁醜望。十一
月甲戌望。四年十月癸巳望。五年九月戊子望。顯慶二年閏正月甲辰望。七月辛
醜望。龍朔元年十一月丙午望。二年五月甲申望。麟德元年九月庚申望。乾封二
年閏十二月辛未望。總章二年十二月庚申望。咸亨元年六月丁巳望。三年四月壬
戌望。十月癸醜望。四年四月庚午望。上元二年八月丙戌望。儀鳳元年二月甲申
望。二年七月乙亥望。永隆元年九月乙酉望。十二月丁酉望。永淳元年三月戊申
望。二年九月庚子望。 

天後朝十九。 文明元年二月丁巳望。八月甲午望。垂拱二年七月癸醜望。三年
十月乙巳望。四年六月辛巳望。永昌元年十月甲子望。載初元年四月辛酉望。天
授二年十月乙酉望。長壽二年二月乙亥望。證聖元年七月辛酉望。通天二年六月
乙酉望。聖歷二年正月辛未望。三年正月丙寅望。九月辛卯望。大足元年九月乙
酉望。長安二年九月庚辰望。三年八月癸酉望。四年正月壬寅望。七月戊戌望。 

中宗朝三。 神龍元年正月丙申望。二年十二月甲申望。景龍元年十日己醜望。 

睿宗朝三。 景雲二年八月丁巳望。太極元年三月乙卯望。八月辛未望。 

元宗朝十一。 開元二年十二月戊辰望。三年十二月壬戌望。四年六月庚申望。
五年五月甲寅望。六年十月丙子望。十年二月丁亥望。十一年正月辛巳望。七月
戊寅望。十二年七月癸酉望。天寶三載十一月丁未望。 

肅宗朝二。 乾元二年二月癸酉望。八月丁卯望。 

代宗朝二。 寶應元年十二月庚申望。永泰三年三月辛未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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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氏曰。載月甚詳。然仲尼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星之變必書。而月蝕不
紀。解之者雲。月。諸侯道也。夷狄象也。彼有虧。則王者中國之政勝矣。故不
謂為災。或雲。蓋取詩人。彼月而蝕。則惟其常之義。會要亦國史之支也。學于
史。宜取法春秋。以是不宜備書。 

唐會要卷四十三 

  彗孛 

武德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有星孛於胃昴之閒。二十八日。又有星孛於卷舌。 

貞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有星孛于虛危。歷於元枵。凡十一日乃滅。太宗問虞世
南曰。是何妖也。對曰。昔齊景公時。有彗見。晏嬰對曰。君穿池沼畏不深。築
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為公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十六日
而星滅。臣聞政德不修。雖麟鳳數見。終無補也。苟政教無闕。雖有災變。何損
於時。伏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惰。慎終如始。
彗何足憂。太宗曰。吾十有八舉義兵。二十四定天下。二十九即帝位。三代以來。
撥亂之主。莫臻於此。頗有自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
良有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
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懼。魏徵進曰。自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
災變自銷。溫彥博進曰。宋公一言。星三徙舍。陛下見變而懼。災其銷乎。 

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有星孛於畢昴。 

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有星孛於太微。犯郎位。七月甲戌滅。 

總章元年四月。有彗見於五車。上避正殿。減膳。令內外五品以上。各上封事。
極言得失。許敬宗上言。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眚。不足上勞聖慮。請禦正殿。
復常膳。不從。敬宗又進曰。星孛於東北。王師問罪。此高麗將滅之徵。上曰。
我為萬國之主。豈得推過於小藩哉。二十二日。星滅。 

上元二年十月十三日。彗見于角亢之南。長五尺。 

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彗見于東井。指南河積薪。長三尺。餘漸向東北。光芒益褭。
長半天。埽中台。指文昌。經五十八日乃滅。八月十九日。禦史大夫樂彥瑋卒。 

永隆二年九月一日。萬年縣女子劉靜凝。乘白馬。著白衣。男子從者八九十人。
入太史局。昇令廳床。座問比見有何災異。太史令姚元辨執之以聞。是夜。彗見
天市中。長五尺。漸小。向東行。出天市。至河鼓右旗。十七日滅。 

永淳二年三月十八日。彗見於五車之北。凡二十五日滅。 

文明元年七月二十二日。西北方有彗。長丈餘。經四十二日滅。 

光宅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有星如半月。見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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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龍元年十月十八日。有彗見於西方。四十三日滅。 

二年七月七日。有星彗於胃昴之閒。 

三年八月八日有星孛於紫微垣。 

太極元年七月四日。有彗入太微垣。 

延和元年六月。彗自軒轅入太微。至大角滅。時睿宗以為彗者除舊布新之象。乃
下詔傳位太子。 

開元十八年六月十一日。彗見於五車。三十日。有星孛於畢昴。 

二十六年三月八日。有星孛於紫微垣中。歷鬥魁。十餘日。因陰雲不見。 

乾元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彗見于東方。在婁胃閒。色白。長四尺。疾行向東北。
歷昴畢觜參井鬼柳軒轅宿。至太微西。右執法西七尺許滅。凡經五十餘日。 

上元元年閏四月二十一日。妖星見於西方。長數丈。至五月滅。 

大歷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彗見於匏瓜。芒漸侵宦者星。長尺餘。二旬滅。 

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彗出於五車。長五丈餘。六月二十八日滅。 

七年十二月二十日。長星見。 

元和十二年正月戊子。彗見于畢南。指西南。凡三日。南近參旗滅。 

長慶元年正月二十一日。有星孛於東南方。二十九日。又有星孛於辰上。 

太和二年七月甲辰。彗出右攝提南二尺。 

八年九月辛亥夜。彗起太微。越郎位西北。五日乃滅。庚申。彗復出東方。長三
尺。芒耀甚偉。 

開成二年二月丙午夜。彗出東方。長七尺。在危西。指南斗。辛酉。彗復出。長
丈餘。直西行稍南指。在虛一度半。壬戌。漸長二丈餘。廣三尺。在女九度。三
月乙丑夜。彗長五丈。岐分兩尾。其一指氐。其一掩房。至戊辰。漸長八丈。西
北行。在張十四度。敕尚食雲。自後每一日食料。分為十日。乃停內中修造。以
答天譴。 

三年十月十九日。有彗出於辰上。長二丈餘。二十日夜。見於辰上。長三丈五尺。
二十一日夜。見於辰。長三丈餘。西指軫東南星。二十二日。夜。見於辰。長三
丈五尺餘。西指軫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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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正月三十日。有彗見于室南。歷壁奎婁胃等宿。至閏二月十三日。又見於卷
舌北。凡三十有三日。後二十四日。二十五日陰。二十六日晴。巳滅。 

會昌元年十一月六日。有彗見於西南室宿之分。凡五十六日滅。 

大中十一年九月乙未。彗出於房。長三尺。 

光啟二年五月。星孛於箕尾。歷北斗攝提。 

天祐二年四月甲辰夜。彗起北河。貫文昌。長三丈。在西北方。詔以孛彗謫見。
放京畿軍鎮諸司禁囚。常赦不原外。罪無輕重。遞減一等。限三日內疏理。 

其年五月乙酉夜。西北彗星長六七十丈。自軒轅大角。及天市西垣。光芒猛怒。
其長竟天。 

  五星臨犯 

武德五年十二月甲戌。太白犯軒轅。 

七年六月三日。熒惑犯左執法。尚書右僕射蕭瑀。上表遜位。不許。 

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熒惑入太微。 

九年五月。傅奕密奏。太白晝見于秦。秦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
即位。召奕謂曰。汝前奏事。幾累於我。然今日之後。但須悉心盡言。無以為慮。 

貞觀十三年五月。熒惑犯右執法。司空長孫無忌上奏請遜位。不許。 

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熒惑逆行。犯太微東藩上相。十七年正月十七日。特進魏徵
卒。 

十七年三月七日。熒惑守心前星。十九日退。其月二十二日。又犯鉤陳。四月一
日。大理囚紇幹承基上變。稱太子承乾。漢王元昌等謀反。六日。太子廢為庶人。
元昌並賜死。吏部尚書侯君集誅。六月十九日。尚書右僕射高士廉遜位。七月二
十日。司空房元齡丁憂。其年九月二十九日。熒惑犯太微西藩上將。 

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太白在太微。犯左執法。光芒相及。十二月十四日。侍中
劉洎賜死。 

永徽三年六月二日。熒惑犯右執法。三日。太白入太微。犯右執法。四年正月。
侍中宇文節配流桂州。九月十三日。右僕射張行成薨。十二月。侍中高季輔卒。 

顯慶五年二月三日。熒惑入南斗。 

龍朔元年七月十四日。太白犯太微左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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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封三年五月十日。熒惑入軒轅。 

咸亨元年十二月。熒惑入太微。 

上元二年正月九日。熒惑犯房星。 

儀鳳四年四月九日。熒惑入羽林。 

調露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太白經天。 

長安四年。熒惑入月及填星。犯天關。太史令嚴善思奏曰。法有亂臣伏罪。臣下
謀上之象。歲餘誅張易之兄弟。 

神龍二年九月十一日。焚惑犯左執法。其月十七日。左散騎常侍李懷遠卒。 

景龍三年六月八日。太白晝見于東井。 

景雲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太白入羽林。 

其年八月十七日歲星犯左執法。竇懷貞請罷所職為安國寺奴。罷職從之。為寺奴
不許。 

 蘇氏議曰。吉凶悔吝。惟人所召。人守中道。天不上變。豈有位登宰輔。名踐
國公。以諂諛為政事。用姦妄為身計。而欲以上穹示誡。下就臧獲。其可得乎。
先天之誅。天道不昧矣。 

太極元年二月三日。熒惑入東井，四月十二日。熒惑與太白守東井。 

先天元年八月十六日。太白襲月。 

開元十年七月二十九目。熒惑入南斗。 

天寶十三載五月。熒惑守心。五十餘日。 

至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熒惑與太白同犯昴。 

大歷四年三月三日。熒惑守上相。經二十一日。退入氐。十一月十九日。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鴻漸卒。七月十二日。熒惑入羽林。 

九年六月十三日。熒惑入太微。 

貞元三年閏五月戊寅。太白晝見四十餘日。 

其年六月癸卯。熒惑退行入羽林。 

六年五月戊辰。太白與月並。閒容一指。戊寅。熒惑犯填星。不及者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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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十月乙酉。太白犯太微左執法。 

十年夏四月。太白晝見。 

十一年九月。熒惑太白犯上將星。其年。北平王馬燧薨。 

二十一年正月己酉。太白犯昴。 

永貞元年十二月己酉。歲星犯太微西垣。 

元和十五年七月庚申。熒惑退行入羽林。 

長慶元年八月壬辰。太白犯太微垣南第一星一尺所。九月戊戌。入太微。 

四年二月癸卯。太白犯東井北轅。三月甲子。熒惑犯歲星。壬申。太白犯東井。
八月丁醜。熒惑犯填星。癸未。犯東井。丁亥。復入東井。己醜。太白犯軒轅右
角。 

寶歷元年九月癸未。太白犯南斗。 

太和六年九月癸卯。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 

九年八月二日。太白犯太微。 

其年九月八日。熒惑犯氐西南星。二十八日。又犯鉤鈐。開成元年十月三日。熒
惑入氐。 

二年五月十二日。太白犯畢。十月二十五日。又犯房。 

三年五月五日。太白犯輿鬼。六月一日。犯熒惑。二十八日。又犯右執法。十月
七日。又犯南斗。 

會昌元年九月癸巳。熒惑犯輿鬼。閏九月丁酉。貫鬼宿。戊戌。在鬼中。 

二年六月乙丑。熒惑犯歲星。丙寅。太白犯東井。 

三年七月癸巳。熒惑蒼赤色。動搖于井中。至八月十六日。犯輿鬼。 

四年五月戊午。太白犯填。 

五年二月五日。太白掩昴北側。在昴宿一度。五月辛酉。太白入畢口距星東南一
尺。八月七日。太白犯軒轅大星。九月二十九日。熒惑犯上將星。 

大中十一年八月。熒惑犯東井。 

  星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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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太白辰填聚于東井。 

九年六月十一日。辰歲會于東井。二十三日。辰歲又會于東井。 

貞觀十八年五月。太白辰會于東井。 

十九年九月。太白入太微。時太宗平高麗。初下白巖城也。 

二十年七月丁未。歲星守東壁。 

景雲二年七月。太白填同在張宿。 

太極元年四月。熒惑太白同守東井。 

至德二載四月乙酉。太白與熒惑集于東井。 

乾元元年四月庚戌。熒惑與填星聚於營室。時上立張氏為皇后。 

大歷三年七月。五星聚于東井。九月。四星聚于東井。 

貞元四年乙亥。熒惑歲填三星。聚營室三十餘日。 

六年閏四月庚戌。太白辰聚于東井。 

元和十一年五月丁卯。辰星與歲會東井。六月己未。辰星歲星會于東井。相去一
尺。十一月戊子。填熒惑會于虛危。 

十四年八月丁醜。太白辰星歲星聚於軫。 

太和九年八月三日。太白熒惑會於角五度。 

開成四年正月丙辰。熒惑太白辰會於南斗。 

  流星 

武德三年十月三十日。有流星墜於東都城內。殷殷有聲。高祖謂侍臣曰。此何祥
也。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司馬懿之伐遼東也。有流星墜遼東梁水上。尋而公孫
淵敗走。晉軍追之。至其星墜所。斬之。此王世充滅亡之兆也。 

貞觀十六年六月甲辰。有流星狀如月。西南流三丈乃滅。 

十八年五月五日。有流星如鬥。出東壁。光照地。聲如雷。景龍二年二月十九日。
有大星墜於西南。有聲如雷。野雉皆雊。 

景雲二年八月十七日。東方有流星出五車。至上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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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九月十二日。北方有流星出中台。至相滅。十月三日。韋安石郭元振張說李
日知並罷相。 

太極元年正月二十一日。有流星出太微。至相而滅。 

天寶三年閏二月十七日。有流星如月。墜于東南。有聲。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巳。
西北角有流星亙天。尾跡散落如珠。 

九年四月辛巳。北方有大流星。尾跡長五丈。光芒照地。至右攝提西三尺滅。 

十一年正月壬辰。夜有流星長二丈餘。出天井之西。有尾跡。 

十三年七月庚寅。有星色白。尾長一丈五尺。東南入濁。八月己未。東方一大流
星。其色赤。西流至危滅 

十五年五月己亥。西北有大流星。長二丈餘。出北斗魁南。抵軒轅而滅。 

其年七月癸亥。有大流星出鉤陳南。至婁北滅。 

長慶元年正月丙辰。南方有大流星。色赤。尾有跡。長三丈。光明照地。出狼星
北三尺。東北流至七星南三尺滅。其年七月己醜。東方有大流星。色黃。有尾跡
長六七丈。光明照地。出西北。西流至羽林滅。 

二年八月丙子。東方有大星。西流至昴滅。有聲如雷。 

四年七月丙子。有大星出天大將軍東北。流入濁滅。 

其年十二月甲午夜。西北有流星出閣道。至北極滅。 

寶歷元年閏七月庚子。有流星出北極。至南斗柄滅。 

二年七月丙戌。日初入。有流星向南滅。八月丙申。北方有大流星。長四丈餘。
出王良。流至北斗杓滅。 

太和四年六月辛未。自昏至戌。夜流星或大或小。不能數。 

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有流星縱橫大小。約有二十餘。出沒多近天河。 

開成元年十一月十日。西方有流星。大如一鬥器。光明照地。尾跡凝著天。良久
不滅。出上臺。經中台西北滅。 

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東方有流星。尾跡凝著天。良久不滅。出天市中帛星。經宗
人星東南滅。 

其年七月六日未後。東北方有流星。尾跡光明三丈餘。滅。其聲如雷。九月五日。
北方有流星。尾跡凝著天。光明照地。至室宿向南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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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從四更至五更。上方及四方。約有流星。大小共二百餘。並
西流。皆有尾跡。長一丈或三丈至五丈。三月二十三日。一更至五更。上方及四
方。有流星大小百餘。交橫出滅。 

其年八月辛未。夜有流星出羽林。尾長八十餘尺。滅後有聲如雷。十月二十六日。
南方有流星。尾跡凝著天。光明照地。出參右足。近九斿南滅。 

會昌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從一更至五更。有小流星五十餘。于四方交橫散流。七
月二日。北方有流星。光明照地。東北流。有聲如雷。十一月六日。有大流星。
光明照地。東北流。有聲如雷。 

六年二月丁酉。東北有流星。色赤。其光燭地。尾跡入大角西。流穿紫微。 

  山摧石隕 

武德六年七月二十日。嶲州山崩。川水咽流。 

貞觀八年七月七日。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太宗問祕書監虞世南曰。是何災異。
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
為之不舉樂。降服出次。祝幣以禮焉。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九年。齊楚
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文帝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為
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禦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經市入廟。今蛇見山
澤。蓋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亦不足怪也。惟修德可以銷變。上然之。 

永徽四年八月二十日。隕石十八於同州馮翊縣。光耀有聲如雷。上問於志寧。此
何祥也。當由朕政之有闕也。對曰。春秋。隕石于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
非吉凶所生。自古災變。杳不可測。但恐物之自然。未必關於人事。今陛下發書
誡懼。責躬自省。未必不為福也。 

開元十七年四月五日。大風震雷。藍田山開百餘步。 

大歷十三年十一月。郴州黃芩山摧。震壓殺數百人。 

貞元十五年正月。柳州藍山縣山摧。得古鍾四枚。 

  水災上 

貞觀十一年七月一日。黃氣竟天。大雨。穀水溢入洛陽宮。深四尺。壞左掖門。
毀宮寺一十九所。漂六百餘家。中書舍人岑文本上疏曰。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
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為念。明選舉。慎刑罰。進賢才。退不肖。
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畋遊之娛。
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
數者。惟願陛下行之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雖桑穀龍蛇。猶當轉禍為
福。變咎為祥。況水雨之患。陰陽常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特進魏徵
諫曰。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閒。猶悅以從諫。自時厥後。漸惡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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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
其巧辨。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奸者為至公。謂強直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
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至忠。雖矯偽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
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發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
熒惑視聽。鬱于大道。妨治損德。其在茲乎。而欲無水之災。不可得也。十三日。
詔曰。暴雨為災。大水汎濫。靜思厥咎。朕甚懼焉。文武百寮。各上封事。極言
朕過。無有所諱。諸司供進。悉令減省。凡所作役。量事停廢。遭水之處。賜帛
有差。二十日。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元圃院。分給河南洛陽遭水戶。九月。黃
河汎濫。溢壞陝州河北縣。及太原倉。毀河陽中潭。幸白司馬阪以觀之。 

永徽五年六月七日。滹沱州河水泛溢。損五千三百家。 

總章二年七月。益州大雨。壞居人屋宇。凡一萬四千二百九十家。害田四千四百
九十六頃。九月十八日括州海水翻上。壞永嘉安固二縣百姓廬舍六千八百四十三
家。溺死人九千七十。牛五百頭。田四千一百五十頃。鹹亨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婺州暴雨。山川泛溢。溺死者五千人。 

永淳九年五月十四日。連日澍雨。二十三日。洛水溢。壞天津橋。損居人千餘家。 

文明元年七月。溫州大水。損四千餘家。 

如意元年七月一日。洛水溢。損居人五千餘家。 

神龍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洛水暴漲。壞百姓廬舍二千餘家。溺死者數百人。八月
一日。以水災令文武九品以上。直言極諫。右衛騎參軍宋務光上疏曰。伏見明制。
令文武九品以上。直言極諫。大哉德音。真堯舜之用心。禹湯之罪己也。臣嘗謂
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冥符之兆。有感必通。其閒甚密。是以政失於此。變生於彼。
亦猶影之象形。響之赴聲。動而輒隨。各以類應。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
象之。竊見自夏已來。水氣悖戾。郡國多罹其災。去月二十七日。洛水暴漲。漂
損百姓。臣謹按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
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自陛下光臨寶極。綿歷炎涼。郊廟
遲留。不時殷薦。山川寂寞。未議懷柔。水之貽災。殆因此發。臣又按水者陰類。
臣妾之道。陰氣盛滿。則水泉迸溢。加以虹蜺紛雜。澍雨滯霪。雖丁厥時。而汨
常度。亦陰勝陽之沴也。臣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幹外朝之政。伏願陛
下深思天變。杜絕其萌。以萬方為念。不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
樂。暫勞宵旰。用緝明良。豈不休哉。夫災變應天。實繫人事。故日蝕修德。月
蝕修刑。若乃雨暘或愆。則貌言為咎。雩禜之法。存乎禮典。今暫降霖雨。即閉
坊門。棄先聖之明訓。遵後來之淺術。時偶中之。安足神耶。蓋當屏翳收津。豐
隆戢響之日也。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皇靈。暫開暫閉。便欲發揮神道。必不
然矣。何其謬哉。至今巷議街談。共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燮理陰陽。
天工人代。乃為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望哉。尚書右僕射唐休璟。以水雨為害。
咎在主司。上表曰。臣聞天運其工。以人代之而理。神行其化。為政資之以和。
得其理則陰陽以調。失其和則災沴斯作。故舉才而授。帝惟其難。論道於邦。官
不必備。頃自中夏。及乎首秋。郡國水災。屢為人害。夫水陰氛也。臣實主之。
臣忝職右樞。致此陰沴。是不能調理其氣。而曠居其官。雖運屬堯年。則無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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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位侔殷相。且闕濟川之功。猶負明刑。坐逃皇譴。皇恩不棄。其若天何。
昔漢家故事。丞相以天災免職。臣竊遇聖朝。豈敢靦顏居位。乞解所任。待罪私
門。冀移陰咎之徵。復免夜行之責。 

二年四月。洛水漲。壞天津橋。損居人廬舍。死者數千人。 

唐會要卷四十四 

  水災下 

開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東都穀洛瀍三水溢。損居人九百六十一家。溺死八百一
十五人。許衛等州。田廬蕩盡。掌關兵士。溺死者一千一百四十八人。 

十四年七月十四日。瀍水暴漲入洛。損諸州租船數百艘。損租米十七萬二千八百
石。十八日。懷衛鄭汴滑濮大雨。人皆巢居。死者千計。 

大歷四年。京師大雨水。鬥米直八百。佗物稱是。命閉市北門。置一土臺。臺高
五尺。上置五方壇。壇上立一黃旛以祈晴。 

貞元三年閨五月。東都河南江陵大水。壞人廬舍。汴州尤甚。揚州江水泛漲。 

四年八月連雨。灞水暴溢。溺殺渡者百餘人。 

八年八月。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餘州。大水漂溺。死者二萬餘人。又幽州奏。
七月。大雨水深一丈已上。鄚涿薊檀平等五州並平地。水深一丈五尺。十月。徐
州奏。從五月二十五日雨。至七月八日方止。平地水深一丈二尺。苗田屋宇。漂
蕩倒塌。村閭向盡。百姓多就高處。及移居鄰郡。 

十一年。復州竟陵等三縣。遭朗蜀二水泛漲。沒溺損戶一千六百六十五。田四百
一十頃。 

十二年。福建等州大水。六月。嵐州暴雨。水深二丈餘。損屋宇田苗。 

十五年。鄭滑大水。 

十八年。蔡申光等州水。賜物五萬段。米十萬石。鹽三千石。以賑貧民。 

永貞元年九月。朗州武陵龍陽二縣。江水暴漲。漂萬餘家。十一月。京兆府長安
等九縣。山水泛漲。害田苗。 

元和元年十二月。幽州徐州水損田苗。 

二年。蔡州上言。大水。平地水深八尺。 

三年。京師大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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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七月。渭南縣暴水泛溢。漂損廬舍二百一十三戶。秋田十有六頃。溺死者千
人。命京兆府發義倉救之。 

七年正月。振武界黃河溢。毀東受降城。五月。饒撫虔吉信五州。山水暴漲。沒
毀廬舍。虔州尤甚。深處四丈餘。 

八年。許州大水。摧大隗山。其年六月庚寅。京師大水。風雨。毀屋揚瓦。人多
壓死者。水積於城南。深數丈餘。入明德門。猶漸車輻。辛卯。渭水暴漲。絕濟
者一月。時所在霖雨。百源皆發。川澮多不由故道。 

九年十二月。淮南宣州大水。 

十一年五月。昭應雨水。漂溺居人。是月。衢州山水。湧出三丈餘。壞州城。百
姓溺死。損田千餘頃。是月。浮梁樂平二縣暴雨。百姓溺死者。一百七十人。其
為漂泛。不知所在者。四千七百戶。闕兩稅錢三萬五千貫。十一月。潤常陳許等
州。以水害聞。田不發者萬餘頃。十二月。京兆府水害田。苗潤常湖衢陳許六州
大水。 

十二年六月。京師大雨。含元殿一柱傾。市中水深三尺。壞坊民二千家。河北水
災。邢洺尤甚。平地或深二丈。 

十三年六月。淮水溢。壞人廬舍。十二月。奉先等十一縣。水害麥田。 

十五年九月。滄景大雨。敗田三百頃。壞屋舍二百九十間。又江西奏。吉州大水。 

長慶二年七月。好畤山水泛漲。漂損居人三百餘家。其月。詔陳許兩州災頗甚。
百姓廬舍。漂溺復多。言念疲氓。豈忘救卹。宜賜米粟。共五萬石充賑給。以度
支先於管內見收貯米粟充。本道觀察使審勘責所漂溺貧破人戶。量家口多少。作
等第。分給聞奏。 

寶歷元年七月乙酉。鄜坊大水。九月。華州暴水傷稼。 

太和二年六月。陳州水害秋稼。八月。京畿奉先等十七縣水。 

三年七月。宋亳水害秋稼。 

四年九月。舒州太湖宿松望江大水災。溺民戶六百八十。詔本道以義倉斛鬥賑貸。 

其年十一月。京畿河南江南湖南等道。大水害稼。詔本道節度觀察使。出官米賑
給。 

五年六月。蘇杭湖三州雨水害稼。東川奏。元武江水漲二丈。壞梓州羅城人廬舍。 

六年二月。以去歲蘇湖大水。宜賑貸二十二萬石。以本州常平義倉斛鬥充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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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十一月。滁州奏。清流等三縣。四月雨至六月。諸山發洪水。漂溺戶一萬三
千八百。 

開成二年八月。山南東道諸州大水。田稼漂盡。丁酉。詔大河西南。幅員千里。
楚澤之北。連亙數州。以水潦暴至。堤防潰溢。既壞廬舍。復損田苗。言念黎元。
罹此災沴。宜令給事中盧宣邢。郎中崔? 宣慰。 

  火 

貞觀二十三年三月。少府監甲弩庫火。 

證聖元年正月十六日夜。明堂災。至明。並為煨燼。 

景龍四年二月。東都淩空觀殿宇並煨燼。唯一真人獨存。目有淚跡。 

開元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大雨雪。俄又震雷。飛龍廄災。 

天寶二年六月七日。應天門觀災。延至左右延福門。經日火不滅。 

九年三月。西嶽廟災。 

十年正月。陝州運船火。燒船二百一十五隻。損米一百萬石。舟人死者六百人。
商人船數百隻。八月六日。武庫災。燒二十八間十九架。燒兵器四十七萬件。 

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夜。鄂州失火。燒船三千隻。延及岸上居人二千餘家。
死者四千餘人。 

貞元七年四月。蘇州大火。 

十三年正月。東都尚書省火。 

十九年四月。家令寺火。 

二十年四月。開業寺火。 

元年四年三月。禦史臺佛舍火。當直禦史李應罰一季俸。 

七年六月。鎮州甲仗庫火。延燒一十三間。兵器皆盡。王承宗久畜叛謀。至是兇
氣稍息。 

十年四月。河陰轉運院火。盜所為也。是日昏暮。有盜發於河橋。凡數十人。縱
發弓矢。人吏奔駭。因砟毀院門。又束 爇火以焚之。十一月。盜焚獻陵寢宮永
巷。 

十一年十一月。元陵火。罰李祐一月俸。十二月。未央宮及飛龍草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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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五月。神龍寺火。 

十四年十一月戊寅。度支火。 

十五年正月。京師西市火。焚死者眾。 

太和二年十一月。禁中昭德宮火。延燒宣政殿之東垣。及門下省。至晡。北風起。
火勢益甚。迨暮方息。初火發。上命神策兵士救之。公卿內臣。集於日華門外。
禦史中丞溫造不到。與兩巡使崔蠡姚合等。各罰一月俸。 

八年五月。飛龍神駒中廄火。 

九年六月。西市火。 

開成四年十二月。乾陵火。 

會昌三年六月。萬年縣東市火。燒屋貨財。不知其數。又西內神龍宮火。 

大順二年七月。汴州相國寺佛閣災。是日曉。微雨。震電。寺僧見塊火在三門樓
藤網中。良久。火發。復飛越前殿。延燒佛閣。二夕方止。 

  木冰 

儀鳳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雨木冰。其月三十日。黃門侍郎同三品來恒卒。明年正
月十日。戶部尚書許圉師卒。庚戌。尚書右僕射戴至德薨。 

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凍裂。數日不解。寧王憲見而嘆曰。
此俗謂之樹架。諺曰。樹生架。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死矣。二十四日。寧
王憲薨。 

大歷二年十一月辛未。紛霧如雪。草木冰。 

  螟蜮 

貞觀二年六月十六日。終南等縣蝗。上至苑中。掇蝗數枚? 之曰。人以穀為命。
而汝食之。是害吾百姓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若有靈。但當蝕我。無害百
姓。將吞之。侍臣曰。恐致疾。遽來諫止。上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
吞之。自是蝗不為災。 

開元四年五月。山東諸州大蝗。分遣禦史捕而埋之。汴州刺史倪若水拒禦史。執
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劉聰時。除既不得。為害滋深。宰相姚崇牒報之曰。
劉聰偽主也。德不勝妖。今日聖朝也。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言修
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飢饉。將何自安。卒行埋
瘞之法。獲蝗一十四萬石。投之汴水。流下者不可勝數。朝議喧然。上復以問崇。
崇對曰。凡事有違經而合道。有反道而適權者。彼庸儒不足以知之。縱除之不盡。
猶勝養以成災。上又曰。殺蟲太多。有傷和氣。公其思之。崇對曰。若救人殺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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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禍。崇所甘心。八月二十四日己卯。敕河南河北檢校殺蝗蟲使狄光嗣。康瓘。
敬昭道。高昌。賈彥璿等。宜令待蟲盡。看刈禾有次序。即入京奏事。諫議大夫
韓思復。以為蝗是天災。當修德以禳之。恐非人力所能翦滅。上疏曰。臣聞河南
河北蝗蟲。頃日更益繁熾。經歷之處。苗稼都損。今漸翾飛向西。遊食至洛。使
命來往。不敢昌言。山東數州。甚為惶懼。且天災流行。埋瘞難盡。臣望陛下悔
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至誠。
以答休咎。前後驅蝗使等。伏望總停。上出韓疏付姚崇。崇乃請思復往山東。檢
視蝗蟲所損之處。還具實奏。 

興元元年四月。自春大旱。麥枯死。禾無苗。關中有蝗。百姓捕之。蒸暴。颺去
足翅而食之。明年五月。有蝗起自東海。西至隴坻。群飛蔽天。旬日不息。所至
苗稼無遺。八月。大旱。關輔以東。穀大貴。餓饉枕道。並皆無水。國用裁可支
七旬。人心大恐。 

開成二年六月。魏博淄青河南府。並奏蝗害稼。七月乙酉。京兆尹李紳奏。蝗入
京畿。不食民田。詔書褒美。仍刻石於相國寺以紀之。 

三年八月。魏博六州。蝗食秋苗並盡。 

四年十二月。鄭滑兩州蝗。兗海中都等縣並蝗。 

五年四月。鄆州兗海管內並蝗。又汝州有蟲食苗。五月。河南府有黑蟲生。食田
苗。汝州管內蝗。兗海臨沂等五縣。有蝗蟲於土中生子。食田苗。六月。淄青登
萊四州蝗蟲。河陽飛蝗入境。幽州管內。有地蝻蟲。食田苗。魏博河南府河陽等
九縣。沂密兩州。滄州易定。鄆州。陝府。虢州。六縣蝗。 

會昌元年三月。鄧州穰縣蝗。 

鹹通三年五月。淮南河南蝗。 

九年。江夏飛蝗害稼。 

光啟二年三月。荊襄仍歲蝗。米鬥三十千。人相食。 

  雜災變 

貞觀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雲陽石燃方丈。晝如灰。夜即光見。投草木於其上則
焚。歷年乃止。 

十七年閏六月。司農寺豕生子。一首八足。自頸分為二體。 

其年七月。京師訛言。官遣棖棖殺人。以祭天狗。雲其來也。身衣狗皮。指如鐵
爪。每於暗中捕人。必取人心肝。更相震怖。皆彀弓矢以自防。太宗惡其妖訛。
遣通夜開諸坊門。宣旨慰諭。稍定。 

永徽五年七月。萬年宮有小鳥生大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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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朔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洛州言。貓鼠同居。 

調露二年。突厥溫傅等未叛。有鳴鵽群飛入塞。相繼蔽野。邊人相驚曰。此名突
厥雀。南飛。突厥犯塞之候也。至二年正月。還復北飛。至靈夏已北。悉墮地而
死。視之。則無頭矣。裴行儉問於右史苗神客曰。鳥獸之祥。乃應人事何也。對
曰。人雖至靈。而稟性含氣。同於萬類。故吉凶兆於彼。而禍福應於此。聖人受
命。龍鳳為嘉瑞者。和氣同也。故漢高斬蛇。而驗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己
之將死。夷羊在牧。殷紂以絕。鴝鵒來朝。魯昭出奔。鼠舞端門。燕刺誅死。大
鳥飛集。昌邑以敗。是故君子虔恭寅畏。動必思義。雖在幽獨。如承大事。知明
神之照臨。懼患難之及己也。雉昇鼎耳。殷宗側身以修德。鵩止坐隅。賈生作賦
以敘命。卒無患者。德勝妖也。 

垂拱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揚州地生毛。如馬鬣。 

長壽三年三月。大雪。鳳閣侍郎蘇味道以為瑞。修表將賀。左拾遺王求禮止之曰。
三月降雪。此災也。乃誣為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乃止。 

神龍二年三月九日。洛陽東七裏。有水影。側近樹木車馬。皆歷歷影見水中。月
餘乃滅。四月己亥。雨毛於越州之鄮縣也。 

景龍元年九月十八日。有赤氣竟天。其光燭地。經三日止。 

唐隆元年六月八日。虹蜺竟天。 

開元十五年七月四日。雷震興教門兩鴟吻。欄檻及柱災。 

 蘇氏駁曰。東海有魚。虯尾似鴟。因以為名。以噴浪則降雨。漢柏梁災。越巫
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之像於屋脊。畫藻井之文於梁上。用厭火
祥也。今呼為鴟吻。豈不誤矣哉。 

天寶元年十一月一日。魏郡上言。貓鼠同乳。經二十六日。望編入史冊。詔從之。 

寶應元年七月。西北方有赤氣亙天。貫紫微。漸流於東。彌漫北方。照耀數十裏
也。 

大歷三年六月二十四日。隴右節度使奏。隴右汧源縣趙貴家。貓鼠同乳。獻以為
瑞。中書舍人崔祐甫上議曰。中使吳承倩宣進止。以貓鼠示百寮者。臣聞禮曰。
迎貓。為其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典。以除其害。則雖微必錄。今此
貓對鼠而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其性乎。貓受人養。棄職不修。亦何異於法吏
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
臣所未詳。 

建中四年。京師地生毛。 

貞元二年正月。大雨雪。平地深尺餘。雪上有黃黑色。狀如浮埃。五月。日有黑
暈。自辰及申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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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正月。上禦丹鳳樓宣赦。是日。含元殿前階檻三十餘間崩。甲士死傷者十餘
人。又陳留雨木。皆大如指。長寸餘。每木有孔通中。所下其立如植。二月。太
僕郊牛犢生六足。太僕卿周皓白宰臣李泌。請上聞。泌戲答之而不許。其時。京
城民家豕生子兩首四足。以白禦史中丞竇參。亦不許上聞。七月。自陝州至河陰。
水盡黑。其黑水流入汴河。止於汴州城下。一宿而復。又鄭汴二州。群鳥皆去界
內。入田緒李納境內。銜木為城。高二三尺。緒納令焚之。信宿復如之。鳥口多
流血。 

十年十一月。有大鳥飛集宮中。食雜骨。數月獲之。不食而死。 

十二年十二月。大雪。平地二尺。竹多死。環國王所獻犀牛。甚珍愛之。是冬凍
死。 

十七年二月丁酉。京師雨雹。己亥。雨霜。戊申。夜霆震。雨霜。庚戌。大雨兼
雹。 

元和元年。京師大風折樹。 

三年四月。大風毀含元殿西闕欄幹十四間。七月六日。舒州上言。桐城縣梅天陂
內。有青黃白三龍。自陂中乘風雷躍起。高二百尺。凡六裏。入浮塘陂。 

八年三月丙子。大風壞崇陵寢殿鴟吻。折門戟。六月四日。長安西市。有豕生子。
三耳八足。自尾分為二。 

長慶二年六月乙亥。大風震電。墜太廟鴟吻。霹禦史臺樹皆仆。其年十一月。頻
雪。後恒燠。水不冰凍。草木萌發。如正二月。 

四年六月庚辰。大風吹敗延喜景風門。 

寶歷元年十二月乙酉。夜有霧起。須臾遍天。霧上有赤氛。或深或淺。久而乃散。 

開成元年閏五月。有群鳥萬餘。集唐安寺。逾月方散。 

四年四月壬戌。有獐出太廟。 

大中十一年十二月。舒州奏。有鳥人面綠毛。喙皆紺色。其聲曰甘。人呼之為甘
蟲。 

咸通元年七月戊戌。白虹橫亙西方。十一月丁酉戌時。妖星初。出如匹練亙空。
化為雲。而沒在楚分。 

廣明元年四月。大雨雹。大風拔京兩街樹十二三。東都長夏門內。古槐自拔而仆。
殿宇鴟吻皆墮地。 

中和元年五月。大風。天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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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七月丙午夜。西北有赤氣如絳。竟天。其年九月。太原上言。諸山桃杏有花
結實。其年十月。西北無雲而雷鳴。天狗墮。 

光啟二年九月。白虹見西方。 

光化二年春。有白氣竟天如練。自西南徹東北而旋。 

天祐元年四月。東京大風雨土。跬步不辨物色。日暄稍止。是年。昭宗移洛陽。
車馬以其日入京城。而有是變。朱氏革命之兆也。 

其年十一月辛酉。有日黃色白暈。旁有青赤紐。 

  太史局 

久視元年五月十九日。改太史局為渾天監。不隸秘書省。天後召尚獻輔拜太史令。
固辭曰。臣久從放誕。不能屈事官長。遂改為渾天監。至七月六日。又改為渾儀
監。長安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獻輔卒。渾儀監依舊為太史局。隸秘書省。監官並
廢。至景龍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改為太史監。罷隸秘書省。景雲元年七月二十八
日。又改為太史局。隸秘書省。八月十日。改又為太史監。十一月二十一日。又
改為太史局。二年閏九月十日。又改為渾儀監。開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又改為
太史監。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改為太史局。隸秘書省。至天寶元年十月三日。
改為太史監。罷隸秘書省。至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太史監改為司天臺。仍置五
官正五人。司天臺內。別置一院。名之曰通元院。應有術藝人。並徵辟到京。皆
於通元院安置。司天臺總置官六十員。大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二人。正四品。
上丞三人。正六品上。主簿三人。正七品上。主事二人。正八品下。五官正各一
人。正五品上。五官副正各一人。正六品上。五官靈臺郎各一人。正七品下。五
官保章正各一人。從七品上。五官挈壺正各一人。正八品上。五官監候各一人。
正八品下。五官司歷各一人。從八品上。五官司晨各三人。正九品上。觀生歷生
七百二十六人。其臺宜於永寧坊張守珪宅置。制曰。建邦設都。必稽元象。分曹
列局。皆應物宜。靈臺三星。主觀察雲物天文。正位在太微西南。今興慶宮。上
帝廷也。考符所合。以置靈臺。宜令所司。量事修理。舊置在秘書省南。至寶應
元年六月九日。司天少監瞿曇譔奏。司天丞請減三員。監候減二員。司辰減七員。
五陵司五員。敕旨。依。初。天寶十三載三月十四日。敕太史監官。除朔望朝外。
非別有公事。一切不須入朝。及充保識。仍不在點檢之限。 

大足元年九月十九日敕。在史局歷生。天文觀生等。取當色子弟充。如不足。任
於諸色人內簡擇。 

開元二十三年九月八日敕。太史局歷生。每番留兩人當上。餘並七月一日上。至
十月三十日下。 

乾元元年十月一日。權知司天監韓穎奏。司天臺五官正。既職配五方。上稽五緯。
臣請每至正冬朔望朝會。及諸大禮。並奏本方事。各依本方正色。其冠上加一星
珠。仍永為恒式。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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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歷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敕。艱難以來。疇人子弟流散。司天監官員多闕。其天下
諸州官人百姓。有解天文元象者各委本道長吏。具名聞奏。送赴上都。 

開成五年十二月敕。司天臺占候災祥。理宜秘密。如聞近日監司官吏。及所由等。
多與朝官並雜色人交遊。既乖慎守。須明制約。自今以後。監司官吏。並不得更
與朝官及諸色人等交通往來。仍委禦史臺訪察。 

  雜錄 

武德九年八月詔。私家不得輒立妖神。妄設淫祀。非禮祈禱。一切禁斷。龜易五
兆之外諸雜占亦皆禁止。 

載初元年六月敕。相書及朔計家書。多妄論禍福。並宜禁斷。 

開元十年六月敕。百姓不得與卜祝人交遊往來。 

唐會要卷四十五 

  功臣 

커뗂풪쓪냋퓂쇹죕ꆣ푴풻ꆣ웰셸镸ꆣ쯬뗇믊顏ꆣ붛빝쳬쿂ꆣ貍헌좺닄ꆣ짐闸
쇮쟘췵ꆣ폒荗짤엡볅ꆣ믲뫏웵풪활ꆣ믲춬탄�쪼ꆣ腋떸셸�짺ꆣ뻨볒톳릝ꆣ완탁
苤싄ꆣ뷰쪯늻틆ꆣ햓듋훒쟚ꆣ샭틋莞꺐ꆣ맙뻴횮顳ꆣ틖캩앦뗤ꆣ蓬�횮흨ꆣ틋폐
葥뛷ꆣ웤ퟯ럇엑쓦ꆣ뿉슠쮡튻쯀ꆣ웤첫풭풪활蓬킧헟ꆣ틋틔쏻슄ꆣ벰쯹쮾�늾ꆣ
짐闸폒荗짤엡볅ꆣ뱻퇔蒢컄ꆣ볓쮡뛾쯀ꆣퟳ크듳貢�豏뗂ꆣ폒크듳貢
�蒢뫪믹ꆣ뚼쮮녏�컄ꆣ폒췍크듳貢�록ꆣ크캾짙쟤蒢헾闾ꆣ앆쟤蒢쫀لمحꆣ
샴늿쫌색틳즽ꆣퟳ크듳貢�닱뵂ꆣ菈쪷쫌색쳆莀ꆣ軬늿색훐커쪿? ꆣ貢
�辈욽룟ꆣퟳ크쪷푓쫀빷ꆣ샮쮼탐ꆣ샮룟�뗈ꆣ腋쮡튻쯀ꆣ 

죽쓪뛾퓂쪮죕ꆣ푴풻ꆣ�뻴짐جمحꆣ쇐듺춨튎ꆣ�짆莞�ꆣ폐蟸辤펖ꆣ짐闸ퟳ荗짤
캺蟸릫볅ꆣ첫ퟓ짙놣탂닽뽨릫빖ꆣퟳ커뫲듳貢�蟸릫뾹ꆣ첫뎣쟤엦蟸컷풪ریالꆣ
뱻퇔鵨陼뾤릫쫥�ꆣ菈쪷쇮쯎蟸릫걲ꆣ뇸늿짐闸쩙蟸릫춨ꆣ釴늿짐闸鳮뾤릫짆
맻ꆣ폒커뫲듳貢�셟뫮ꆣ뙒쪷듳럲뮬蟸릫? 틝ꆣ腋슚쮾뷼쫌ꆣ죎볦탄ꆣ뛷뙙쯹
볓ꆣ셸迄슡ꆣ볅틑쿂ퟠ쫂벰쫌솢ꆣ腋쇮짽뗮ꆣ웤쓪죽퓂ꆣ쯥짐짡럮뙒맹뫪뗀臭
驷ꆣ틽튊뗛ꆣ웼풻ꆣ뎼흒لمحꆣ퓚쳬쿂횮쿈ꆣ뷱냝춥ꆣ퓚놊죋횮ꆣ쯬냝춬훝
듌쪷ꆣ쎿薢튊ퟠ쫂ꆣ腋짽뗮ꆣ 

뻅쓪뻅퓂뛾쪮쯄죕ꆣ푴풻ꆣ냽�헑뗂ꆣ컴췵쇮뗤ꆣ짆쓮릦ꆣ폐蟸辤펖ꆣ샴늿짐
闸짏ئى뽨릫豏齯볉ꆣ훐闸쇮앒ퟍ뽨뫮랿풪شحمꆣ폒커뫲듳貢�캾�뺴뗂ꆣ뇸늿짐
闸붨욽뽨쓐뛅죧믞ꆣퟳ크貢�좫붷뽨ퟓ뫮뻽벯뗈ꆣ믲�횃활ꆣ빉뾊ꆣ뷟탄
荁醩ꆣ苤짪훒틦ꆣ믲퓧迄죎쪹ꆣ웵죖ꆣ한훸완ꆣ뾃탻菈췢ꆣ셸맚뵋쪼ꆣ횾
裔뷰쪯ꆣ쫄틔즽뫓ꆣ貍퓊뎯흨ꆣ齯볉럢تحج蟸릫ꆣ풪شحم럢탏蟸릫ꆣ뺴뗂럢뛵蟸릫ꆣ
죧믞럢졒蟸릫ꆣ뻽벯럢슺蟸릫ꆣ웤쪳틘룷죽잧釴ꆣ잲쫌훐쫥�뗮쿂뎪쏻쪾
횮ꆣ짏홞풻ꆣ钢릫쟤蓬蓚ꆣ솿뚨럢틘ꆣ뿖늻쓜녍ꆣ꺔룷ퟔ퇔ꆣ迄쫥뢸뮴낲췵짱
춨�풻ꆣ셸웬돵웰ꆣ뎼싊뇸쿈훁ꆣ뷱랿풪شحم뛅죧믞뗈ꆣ떶륐횮죋ꆣ릦뻓뗚튻ꆣ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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론늻럼ꆣ짏풻ꆣ셸웬돵웰ꆣ죋뷔폐탄ꆣ쫥뢸뗃싊뇸ꆣ캴蝌짭싄탐ꆣ즽陼캴뚨ꆣ
쫜캯貣헷ꆣ붨뗂쓏쟖ꆣ좫�쿝魝ꆣ蒢뫚랭蓓ꆣ췻뛸웆ꆣ뷱펋蓬탐�ꆣ풪شحم뗈
폐뭉활ꆣ뚨짧횮릦ꆣ쯹틔鵨횮쪒뫎ꆣ齯몹ꆣ횸�췆�ꆣ맊뗃릦쏻뗚튻ꆣ
쫥뢸폚蟸훁퍈ꆣ한齯쯹郛ꆣ떫틔늻뿉뺉쮽ꆣ鹅앣蓬뎼릲�뛺ꆣ돵ꆣ貢�쟱躟샻뗈ꆣ
ퟔ웤릦ꆣ믲죁횸쳬ꆣ틔쫖꺋뗘ꆣ벰튊뮴낲췵샭쟼ꆣퟔ쿠홞풻ꆣ뇝쿂틔훁릫ڃ
탐�ꆣ늻쮽웤퍈ꆣ컡賙뫎틋췽푖ꆣ 

�퍞쇹쓪뻅퓂ꆣ퇧酣짆豭ꆣ镲폐냠뻓캾�뺴뗂짏헟ꆣ뺴뗂얭풻ꆣ죪폐뫎릦ꆣ뫏
ퟸ컒짏ꆣ죎돇췵뗀ퟚ틲뷢홉횮ꆣ뺴뗂좭骪뗀ퟚꆣ쒿軗ꆣ첫ퟚ늻醫뛸셔ꆣ蝌홞뺴
뗂풻ꆣ앦퍛鵨쪷ꆣ튊鵨룟ퟦ릦뎼ꭀퟯ헟뛠ꆣ틢뎣폈횮ꆣ벰뻓듳캻틔臭ꆣ遡폻놣
좫릦뎼ꆣ쇮ퟓ豏齯뵞ꆣ좻쟤뻓맙ꆣ�랸醗램ꆣ랽횪역틄슾ꆣ럇鵨ퟦ횮ꆣ蟸볒
듳쫂ꆣ캩�앣셐ꆣ럇럖횮뛷ꆣ늻뿉钵탐ꆣ쏣ퟔ탞ꆣ齯�믚ꆣ钵쓪ꆣ뺴뗂쯬
뷰쪯ꆣ뻓럾쒸럛ꆣ뒩멂돘앟ꆣ뎣ퟠ쟥짌颷ꆣ틔ퟔ럮ꆣ늻앣췢죋붻춨ꆣ랲
쪮쇹쓪ꆣ훁酣죽쓪쪮퓂ퟤꆣ푓뺴ퟚ했볓�ꆣ짏풻ꆣ뺴뗂릦顉ꆣ핬횮莉튲ꆣ貦풻ꆣ
커뗂쒩쓪ꆣ뛾탗颋腹ꆣ붛빝훐앤횮顉ꆣ쓜훃ퟚ轒횮낲헟ꆣ뺴뗂릦꺔뗚튻ꆣ첫캾齯
볉풻ꆣ뺴뗂퓧迄헷랥ꆣ蓬펹쎯훸ꆣ�퍞횮돵ꆣ쳘킧쫢뾃ꆣ뇈화貢躛ꆣ뎬풽뗈芐ꆣ
샮뺸쓏뚨읇藇ꆣ놱욽춻�ꆣ췢菈횮릦葥ꆣ햓웤蓬킧ꆣ貍틋쿠鳊ꆣ짏틔黩좻ꆣ쯬
�쮾춽ꆣ腋훝뚼뚽ꆣ 

쪮웟쓪뛾퓂뛾쪮냋죕ꆣ푴풻ꆣퟔ맅믊췵ꆣ냽돧蓬뗂ꆣ볈샕쏻뚦ꆣ폖衄탎떤
쟠ꆣ쫇틔룊슶솼ퟴꆣ훸웤쏀ꆣ붨커릦뎼ꆣ앟뱯웤�ꆣ쮾춽�蟸릫齯볉ꆣ쮾
뿕뫓췵킢릧ꆣ맊쮾뿕졒蟸릫죧믞ꆣ맊첫ퟓ첫躟컄�릫ꆣ쮾뿕솺蟸컷풪شحمꆣ
뢮荸춬죽쮾폒荗짤짪蟸릫쪿솮ꆣ뢮荸춬죽쮾뛵蟸릫캾�뺴뗂ꆣ쳘�크蟸릫
뺸ꆣ쳘�쯎蟸릫걲ꆣ맊鍐훝뚼뚽냽蟸훒觑릫횾풪ꆣ�蟸듳貢��蟸릫뫪믹ꆣ맊짐
闸ퟳ荗짤쩙蟸릫춨ꆣ맊陼뗀듳탐앟짐闸폒荗짤蟸릫즽ꆣ맊읇훝뚼뚽흓쿥릫
뵂ꆣ맊읇훝뚼뚽�쿥릫뗂ꆣ싥훝뚼뚽蟸릫辈쇁ꆣ샴늿짐闸蟸릫뫮뻽벯ꆣ맊
ퟳ듳貢��쿥릫릫횔ꆣퟳ�듳貢�녒蟸릫돌횪릝ꆣ맊뙙늿짐闸폀앤컄�릫
폝쫀쓏ꆣ맊釴늿짐闸폥쿥릫蒢헾闾ꆣ釴늿짐闸�蟸릫쳆莀ꆣ뇸늿짐闸펢蟸릫샮쫀
蓞ꆣ맊탬훝뚼뚽뫺觑릫쟘쫥貚뗈뛾쪮쯄죋ꆣ틋ퟃ맊貍ꆣ뫪욝쇮뗤ꆣ뿉腋衄꺋폚鱒
龟ꆣ쫼쓮릦횮金ꆣ齯홸잰�ꆣ�횮셸ꆣ폀�삥ꆣ 

폀믕죽쓪쪮뛾퓂뛾쪮냋죕ꆣ릦뎼�퍞뛾쪮죽쓪틑臭몆췋헟ꆣ쳘틋춬훂쫋샽ꆣ웤
첫풭풪迄ꆣ벰쟘뢮ퟳ폒ꆣ죔룷볓ꆣ쿈폐헽쯄욷헟ꆣ늻퓚듋샽ꆣ 

컥쓪뛾퓂쯄죕푴ꆣ쟼춻춨ꆣ틳즽ꆣ腋�쮾뿕ꆣ豏뗂ꆣ�뢮荸춬죽쮾ꆣ록
ꆣ�쳘�ꆣ쪷듳쓎ꆣ蟸듳貢�ꆣ鳘듳퇅ꆣ�짐闸폒荗짤ꆣ駠뫪觛ꆣ�첫ퟓ
짙躟ꆣ蒢헾闾ꆣ커쪿? ꆣ腋�腋훝뚼뚽ꆣ辈릫횔ꆣ�읇훝뚼뚽ꆣ샮룟�ꆣ�鯶훝
뚼뚽ꆣ샮쮼탐ꆣ�뫩훝뚼뚽ꆣ辈욽룟ꆣ�첶훝뚼뚽ꆣ镲커헑荸폃쫂ꆣ�웤뢸ꆣ맊
틽릦뎼틔�횮ꆣ 

뾂헂풪쓪죽퓂쇹죕푴ꆣ첫풭풪迄ꆣ컷뢮앦뎼ꆣ뷱퍈풔퍛ꆣ뻟黩뗈벉ꆣ�쮾춽쪿? ꆣ
�쮾뿕즽ꆣ�쮾뮴낲췵짱춨ꆣ腋훝뚼뚽蒢뫪믹ꆣ�腋훝뚼뚽蒢헾闾ꆣ腋훝뚼
뚽쳆莀ꆣퟳ크듳貢�록ꆣ읇훝뚼뚽豏뗂ꆣ鯶훝뚼뚽쪷듳쓎ꆣ�폄훝뚼뚽محي
쟤郁ꆣ첶훝뚼뚽뻅ꆣ�졁훝듌쪷닱뵂ꆣ�첶훝듌쪷辈욽룟ꆣ�릤늿짐闸엡볅ꆣ
뫩훝뚼뚽샮쮼탐ꆣ뫩훝뚼뚽쟘탐躟ꆣ�훝뚼뚽푓쫀빷ꆣ鯶훝뚼뚽샮룟�ꆣتحج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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듌쪷蒢셸릝ꆣ�첫캾룟쪿솮ꆣ�쮾뿕쟼춻춨ꆣ�첫캾랿풪شحمꆣ�쮾뿕뛅죧믞ꆣ�
쮾춽캾�뺴뗂ꆣ鍐훝뚼뚽뛎횾풪ꆣ틦훝뚼뚽돌횪릝ꆣ탬훝듌쪷쟘쫥貚ꆣ鯶훝뚼뚽
폮컄쪿벰ꆣ읇훝뚼뚽辈릫횔ꆣ읇훝뚼뚽뛅뻽빢ꆣ읇훝뚼뚽릫豏커�ꆣ읇훝뚼뚽샮
낲�ꆣ듺훝뚼뚽죊첩ꆣ읇훝뚼뚽샮쏏蝌ꆣ폄훝뚼뚽ꪚ맂辩ꆣ쪼훝듌쪷蒢躟솢
뗈ꆣ腋솢黩뗚튻릦뎼ꆣ웤볒튊퓚뎯齯컥욷틑짏맙헟ꆣퟓ豏벰퓸豏ꆣ�튻죋쫚컥욷
맙ꆣ죴쿈폐쯄욷컥욷헟ꆣ볓쫚ퟓ豏뗈튻죋菉ꆣ죴죽욷틑짏ꆣ볓뻴죽뗈ꆣ웤뗚뛾
뗈릦뎼ꆣ튊퓚뎯齯컥욷틑짏맙헟ꆣ웤ퟓ豏벰퓸豏ꆣ�튻죋쫚迄쇹욷ꆣ죴폐컥욷틑
짏헟ꆣ볓튻ꆣ쇹욷맙헟ꆣ볓菉ꆣ죽욷틑짏맙헟ꆣ볓뻴튻뗈ꆣ镲믊뫳폻냽돧웤
뢸ꆣ쳘퓚릦뎼횮짏맊튲ꆣ 

짱لمح풪쓪웟퓂훆ꆣ뛎횾풪ꆣ쟼춻춨ꆣ쪒걲ꆣ샮뺸ꆣ쟘쫥貚ꆣ豏뗂ꆣ蒢뫪믹ꆣ
폮컄쪿벰ꆣ뻅ꆣ돌횪릝ꆣمحي쟤郁ꆣ록ꆣ풷뻽ꆣ샮ퟓ뫍ꆣ辈욽룟ꆣ辈릫횔ꆣ
솺죊ꆣ낲탞죊ꆣ쟘탐躟ꆣꪚ맂辩ꆣ챋뚨랽ꆣ샮낲�ꆣ죊첩ꆣ뛅뻽빢ꆣ샮쏏
蝌뗈뛾쪮컥볒ꆣ쯹쪳貍럢ꆣ腋틀앦뵯ꆣ 

웤쓪뻅퓂ꆣퟔ뫪뗀틔잰ꆣ붛죎쿠죽쓪틑짏ꆣ벰쟘뢮镸뢮ퟴ쯄욷틑짏ꆣ腋쪳貍
럢릦뎼ꆣ붛ퟯ�ꆣ늻훂웆볒ꆣퟓ豏齯죎뺩맙헟ꆣ쳘틋莞앣튻맙ꆣ펢뢮훜뢮앦ꆣ
컥욷틑짏ퟓ豏ꆣ틠틋鳊듋ꆣ 

훁뗂뛾�쪮뛾퓂쮷죕짢컄ꆣ迄蒦쓏ꆣ뺆颋커ꆣ菔蓬죽쪮죽죋ꆣ첫ퟓ첫躟蟸
릫튊쯘ꆣ볓뢮荸춬죽쮾ꆣ貍럢죽냙釴ꆣ뢮荸춬죽쮾تحج蟸릫룟솦쪿ꆣ볓貍럢
죽냙釴ꆣ폒لمح커듳貢�鵽뒨뾤릫풪뙙ꆣ럢닌蟸릫ꆣ貍럢죽냙釴ꆣퟳلمح커듳貢�
쳯컄ꆣ럢퇣뾤릫ꆣ貍럢뛾냙釴ꆣ폒لمح커듳貢�辈돧뾡ꆣ럢쓏뾤릫ꆣ貍럢뛾
냙釴ꆣퟳ폰쇖듳貢�뛅택쿩ꆣ럢뾤릫ꆣ貍럢뛾냙釴ꆣ짐闸ퟳ荗짤엡쏡ꆣ볓
뢮荸춬죽쮾ꆣ럢벽蟸릫ꆣ貍럢죽냙釴ꆣ뗮훐녏춬헽虔에탐�샮�蟸ꆣ볓뢮荸춬
죽쮾ꆣ뗮훐녏에탐�쫂ꆣ럢돉蟸릫ꆣ貍럢컥냙釴ꆣퟚ헽쟤볦릤늿쫌색샮ퟱꆣ볓쳘
�ꆣ럢蟸릫ꆣ貍럢뛾냙釴ꆣ앆쟤훐�뚼폝뫲샮뚦ꆣ뢮荸춬죽쮾ꆣ럢놣뚨뾤
릫ꆣ貍럢튻냙釴ꆣ앆쟤춬헽훐�뚼횪뇸쪹맜돧쯃ꆣ럢승뾤릫ꆣ貍럢뛾냙釴ꆣ
폒커크듳貢�췵뢂ꆣ볓쳘�ꆣ첫풭뽨뫮ꆣ럢튻냙釴ꆣ짐闸ퟳ荗짤춬훐闸쿂욽헂
쫂쮷랽�릝뛈쪹ퟓ荸ꆣ볓쮾춽듺蟸릫ꆣ貍럢튻잧釴ꆣ앆쟤쮷랽뇸쪹荗만金뛷ꆣ
럢�蟸릫ꆣ貍럢뛾냙釴ꆣퟳ뷰컡크듳貢�쯄틁컷놱춥탐�뇸쪹샮쯃顉ꆣ볓볦
크캾쟤ꆣ럢蟸릫ꆣ貍럢뛾냙釴ꆣ쮾춽볦釴늿짐闸첫풭틼춬훐闸쿂욽헂쫂쭅蟸
릫맢ꆣ볓쮾뿕ꆣ볦뇸늿짐闸ꆣ럢캺蟸릫ꆣ貍럢냋냙釴ꆣ뙒쪷듳럲볦릤늿짐闸ꆣ
헐펑菉뺩ꆣ腋뚨커췾커앤욽뗈�ꆣ볦菈릝뛈쪹ꆣ뫓컷폒틁컷쯄탐�뇸쪹
췵쮼뙙ꆣ볓뢮荸춬죽쮾ꆣ럢믴蟸릫ꆣ貍럢죽냙釴ꆣ첫뎣쟤쮾헽볦뙒쪷듳럲ꆣ뮴
쓏컷뗀릝뛈鋱푌쪹ꆣ鵽뒨뾤릫臭겙ꆣ볓뢮荸춬죽쮾ꆣ鵽蟸릫ꆣ貍럢뛾냙釴ꆣ첫
荗쟤쓏첫쫘횪쿥뾤쫂뷰릫ꆣ볓뢮荸춬죽쮾ꆣ蟸릫ꆣ貍럢뛾냙釴ꆣ
뺩헗틼뺩鋱푌펋闾헐헙탻캿쪹듞맢�ꆣ볓쳘�ꆣ뙙늿짐闸ꆣ蟸릫ꆣ貍럢죽냙
釴ꆣ뢮荸춬죽쮾샮맢�ꆣ럢릠뾤릫ꆣ貍럢뛾냙釴ꆣퟳ쿠쏧镸쟤ꆣ볓쳘�ꆣ탐
쫌훐ꆣ蟸릫ꆣ貍럢컥냙釴ꆣ醗늿짐闸춬훐闸쿂욽헂쫂샮ꆣ볓뷰ퟏ맢떓듳럲ꆣ
럢냽蟸릫ꆣ貍럢컥냙釴ꆣ훐闸쫌색춬훐闸쿂욽헂쫂듞衁ꆣ볓쳘�ꆣ훐闸쇮ꆣ�
蟸릫ꆣ貍럢컥냙釴ꆣ훐闸쫌색춬훐闸쿂욽헂쫂ꆣ뫓쓏릝뛈鋱푌쪹辈ꆣ볓쟠
맢떓듳럲ꆣ쓏뾤릫ꆣ첫ퟓ짙躟랿걧ꆣ볓뷰ퟏ맢떓듳럲ꆣ쟥뫓뾤릫ꆣ첫ퟓ짙놣
췵뻞ꆣ볓맢떓듳럲ꆣ뙒쪷듳럲�蟸릫샮赠ꆣ볓뷰ퟏ맢떓듳럲ꆣ釴늿짐闸ꆣ샴늿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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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蟸릫�ꆣ볓뷰ퟏ맢떓듳럲ꆣ뙙늿짐闸샮赳ꆣ볓맢떓듳럲볦뙒쪷듳럲ꆣ뺩헗
틼럢솺蟸릫釴늿쫌색챋헰ꆣ볓쟠맢떓듳럲ꆣ샴늿쫌색ꆣ 

듳驶쪮쯄쓪컥퓂푴ꆣ쮾춽볦훐闸쇮럚뾤췵ퟓ荸ꆣ�첖짐뢸ꆣ볦첫캾훐闸쇮ꆣ
볓貍럢춨잰뛾잧釴ꆣ퓂뵯잧컥냙죋뱚ꆣ뛾냙욥왣띙ꆣ 

웤쓪쇹퓂튻죕훆ꆣ커뗂틑臭퓗쿠ꆣ벰貍럢릦뎼ꆣퟓ豏짲헟ꆣ솿앣튻죋헽虔맙ꆣ
웟퓂뛾쪮쇹죕ꆣ샴늿했캯쪷뺫볓饺뾱ꆣ貏뚨쏻�ꆣ훁붨훐풪쓪뻅퓂컥죕ꆣ쪷
ퟠꆣ커뗂틑臭ꆣ貍럢엣퓡엤릦뎼ꆣ쏻�돧룟헟쪮튻죋ꆣ뗚튻뗈ꆣ쮾뿕캺蟸릫엡
볅ꆣ뱻퇔蟸릫蒢컄ꆣ첫캾�蟸릫豏? 볉ꆣ짐闸ퟳ荗짤크蟸릫샮뺸ꆣ쮾뿕펢
蟸릫샮蓞ꆣ훐闸쇮鵨췵辈볭횮ꆣ훐闸쇮늩쇪췵듞풪閥ꆣ쫌훐욽췵뺴閟ꆣ쫌훐
럶췵뮸辩릠ꆣ훐闸쇮쓏췵풬쮡벺ꆣ짐闸ퟳ荗짤탬蟸릫蒢폄쟳ꆣ뛾쪮쯄죋ꆣ뗚
뛾뗈ꆣ쮾뿕뫓췵킢릧ꆣ뢮荸춬죽쮾뛵蟸릫캾�뺴뗂ꆣ쳘��蟸릫쳆莀ꆣ�蟸
듳貢��蟸릫蒢뫪믹ꆣퟳ크듳貢�톦蟸릫豏뗂ꆣ탐앟짐闸ퟳ荗짤쩙蟸릫쟼
춻춨ꆣ탐앟짐闸ퟳ荗짤蟸릫틳즽ꆣ釴늿짐闸폥蟸릫蒢헾闾ꆣ릤늿짐闸醪蟸릫
커쪿? ꆣ읇훝뚼뚽흓蟸릫닱뵂ꆣ鍐훝뚼뚽냽蟸릫뛎횾풪ꆣ폒듳貢��蟸릫辈
릫횔ꆣ폒�듳貢�녒蟸릫돌횪릝ꆣ탬훝뚼뚽뫺蟸릫쟘쫥貚ꆣ뙙늿짐闸폀앤뽨릫
폝쫀쓏ꆣ릤늿짐闸커뽨릫샮듳쇁ꆣ즢뎣쫌�돇뽨쓐튦쮼솮ꆣퟳ커뫲듳貢�탏
蟸릫챋뚨랽ꆣ쿄맙짐闸릢蟸릫췵킢苜ꆣ폒커크듳貢�蟸릫辈죊ꆣ맢떓쟤샅
뾤릫췵춬ꆣ뇸늿짐闸듺蟸릫맹풪헱ꆣ짐闸ퟳ�쿠퇠蟸릫辈핦ꆣ뇸늿짐闸훐즽뾤
릫췵門뗈죽쪮쯄죋ꆣ뗚죽뗈ꆣ쮾뿕뮴낲췵짱춨ꆣ쳘�붭쿄췵뗀ퟚꆣ훐闸쇮�蟸릫
폮컄쪿벰ꆣ탐앟ퟳ荗짤蟸릫록�ꆣ듳뢮쟤룰蟸릫蒢셸릝ꆣퟳ췍크듳貢�쿥커뾤
릫蒢躟솢ꆣ폒크듳貢�솺蟸릫낲앤�ꆣ폒커크듳貢�짪蟸릫낲탞죊ꆣퟳ크듳貢
�흓蟸릫록ꆣ�훝뚼뚽쾢蟸릫辈�ꆣ잭훝뚼뚽틄蟸릫샮벾뫍ꆣ폒맢떓듳럲셟
蟸릫辈욽룟ꆣퟳ녏듳貢�顳蟸릫랮앤ꆣퟳ커뫲듳貢��蟸릫뻅ꆣ폒커뫲듳
貢�뾤릫릫豏커�ꆣퟳ커크듳貢�金貎뽨릫뛅뻽빢ꆣ폒크貢�낲뮯뽨릫محي
쟤郁ꆣ鯶훝뚼뚽轖뗂뾤릫샮낲�ꆣ鯶훝뚼뚽춬낲뾤릫죊첩ꆣ탌늿짐闸藇앤뾤릫
짲쫥낲ꆣ폒�듳貢�릫辈쪿�ꆣퟳ크듳貢�꺅蟸릫낢쪷쓇짧ꂖꆣ폒커크듳
貢�샅뾤릫얣��ꆣ�蟸듳貢�볎훝뾤릫훜흯죊ꆣ폒커뫲듳貢�쳬쮮뾤릫쟱탐
릧ꆣ짐闸ퟳ荗짤쯎蟸릫쳆택굚ꆣ폒폰크듳貢��췵샮뛠ꆣ샴늿짐闸تحج蟸릫듞
죕폃ꆣ釴늿짐闸풽蟸릫뵂뺩ꆣퟳ커크貢�욽뾤릫톦푇ꆣ폒뷰컡듳貢�鯶蟸릫
샮퇓닽ꆣ맢떓쟤짪蟸릫푓재�ꆣ훐闸쫌색�蟸릫췵ꆣ쳘�蟸릫辈閥뗈ꆣ훁뗂
틑臭貢쿠ꆣ릦킧쏷훸ꆣ틑췶驻헟냋죋ꆣ뗚튻뗈ꆣ짐闸ퟳ荗짤벽蟸릫엡쏡ꆣ샴늿짐
闸쟥뫓뾤릫랿걧ꆣ쿂쫌색크蟸릫뛅鵵ꆣ뢮荸춬죽쮾커췾뾤췵샮쯃顉ꆣ크캾
쟤쟤ꆣ뎣즽뾤첫쫘풬싄홴ꆣ뙒쪷훐�辈톲ꆣ貢�쓏ꆣ냋죋ꆣ뗚뛾뗈ꆣ첫
캾앒뮴췵샮맢ꆣ뇸늿짐闸鯶蟸릫샮놧폱ꆣ쮾뿕믴蟸릫췵쮼뙙ꆣ뙒쪷듳럲蒢헽뎼ꆣ
랶쪷�톭ꆣ짐闸폒荗짤탅뚼뾤췵쳯짱릦ꆣퟳ폰쇖듳貢�톦뺰荍ꆣ첫쫘푓
�ꆣ웟죋ꆣ뗚죽뗈ꆣ첫ퟓ첫躟蟸릫튊쯘ꆣ쫌훐蟸릫쏧镸쟤ꆣ짐闸ퟳ荗짤�
蟸릫듞衁ꆣ짐闸폒荗짤탁뺩ꆣ짐闸폒荗짤럶뾤췵굕ꆣ폒즢뎣쫌첫풭틼
뺰즽ꆣ쪷ퟠꆣ내쪷苷ꆣ뾼풔쫂貍ꆣ뱳黩죽뗈ꆣ뻟쇐죧잰ꆣ횼ꆣ틋뢶짐闸쪡ꆣ
냙ꆣ앣쪷맙貦뚨ퟠ슄ꆣ 

붨훐풪쓪쪮뛾퓂ꆣ蟸돵틔臭貢쿠릦뎼ꆣ쏻�돧룟ꆣ릦킧쏷훸헟ꆣ틋닮듎럖黩뛾
뗈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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웤퓂ꆣ뚨커뗂틑臭퓗뎼ꆣ틔랿풪شحمꆣ뛅죧믞ꆣ쪒걲ꆣ룟쪿솮ꆣ캺ꆣ췵ꮕꆣ듷菙ꆣ
컄놾ꆣ훜ꆣ蒢ꆣ쯬솼ꆣ횾貎ꆣ辈탐돉ꆣ룟벾�ꆣꆣ臭鷺ꆣ辈컄궏ꆣ
뫂첎뾡ꆣ샮셸ꆣ엡퇗ꆣ챋솼쯃ꆣ뗒죊苜ꆣ諤躟뗂ꆣ췵랽酣ꆣ췵벰짆ꆣ캺풪훒ꆣ
튦돧ꆣ훬뺴葴ꆣ챋맥ꆣ쯎굚ꆣ캺횪맅ꆣ쿳쿈ꆣ챋ꆣ辈볎�ꆣ샮풪벇ꆣ택ꆣ
辈뻅شحمꆣ죽쪮웟죋黩짏뗈ꆣ록췾ꆣ쫥�뗈쯄쪮죋黩듎뗈ꆣ릦뎼틔엡볅ꆣ蒢컄ꆣ
豏? 볉ꆣ뫓췵킢릧ꆣ샮뺸ꆣ샮蓞ꆣ캾�뺴뗂ꆣ쟼춻춨ꆣ틳즽ꆣ蒢뫪믹ꆣ
豏뗂ꆣ쳆莀ꆣ닱뵂ꆣ뛎횾풪ꆣ蒢헾闾ꆣ辈릫횔ꆣ돌횪릝ꆣ쟘쫥貚ꆣ폝쫀쓏ꆣ샮
듳쇁ꆣ챋뚨랽ꆣ췵킢苜ꆣ辈볭횮ꆣ듞풪閥ꆣ뺴閟ꆣ뮸辩릠ꆣ풬쮡벺ꆣ辈죊ꆣ蒢
폄쟳ꆣ듞죕폃ꆣ맹풪헱ꆣ辈핦ꆣ췵ꆣ췵門ꆣ죽쪮쯄죋黩짏뗈ꆣ뮴낲췵짱춨뗈컥
쪮죋黩듎뗈ꆣ훁뗂틔臭貢쿠볈驻헟ꆣ틔엡쏡ꆣ랿걧ꆣ뛅鵵ꆣ샮쯃顉ꆣ蒢헽뎼ꆣ
쟤ꆣ풬싄홴ꆣ辈톲ꆣ푓�ꆣ녒�ꆣ쓏ꆣ쪮튻죋黩짏뗈ꆣ샮맢뗈쪮컥죋
黩듎뗈ꆣ 

뛾쓪쇹퓂ꆣ훐闸쇮맹ퟓ荸ꆣퟔ웑臭뎯ꆣퟓ荸蓬랥뻓ퟮꆣ듺ퟚ늻쏻ꆣ뎣뫴黩듳뎼ꆣ
탒�ꆣ�틔좯ꆣ衄탎鱒龟ꆣ벰짏벴캻ꆣ뛷뙙틦뫱ꆣ쎿홝튊ꆣ돋볧앣죫ퟔ
맢ꆣ틔퓬菈뗮ꆣ돧�뷼맅齯욥ꆣ볈늡ꆣ짏뙒ퟏ뗮ꆣ쏼쫦췵횃훆闸쪡횮ꆣ쫇
죕ꆣퟓ荸�ꆣ짏슄ꆣ苻춴뻃횮ꆣ黩轕뎯컥죕ꆣ菔쏼풻ꆣퟰ黩짐뢸ꆣ맙蕦첫躟ꆣ
뻴훈葴춬ꆣ뛸뙙췻폈훘ꆣ钿틔킖쏡ꆣ컒풪뎼ꆣ쉽ퟦ血쇪ꆣ쯹틋엣퓡ꆣ�쒹훘컄
뫮횮뗂ꆣ쿳즽ힷ좥늡횮蓬ꆣ잧�죧듦ꆣ뻅풭뿉ퟷꆣ뿉�첫躟ꆣ죔쇮쯹쮾苤뙙菔쏼ꆣ
�북죽잧욥ꆣ늼잧뛋ꆣ쏗ڱ죽잧쪯ꆣ탗蛊쯹ꆣ腋쇮맙뵯ꆣ벰퓡ꆣ짏뙒낲뢣앒
뿞쯍횮ꆣ냙엣캻ꆣ쳘�햞黩훒커ꆣ엤듺ퟚ轒춥ꆣ 

앤풪풪쓪헽퓂튻죕짢컄ꆣ화�화쪹ꆣ화뗀醪뢰럮쳬ꆣ벰�쫕뺩돇貢쪿뗈ꆣ틋腋�
쏻럮쳬뚨릦뎼ꆣ짭폐�랸ꆣ�鱰ퟯ죽뗈ꆣퟓ豏폐�랸ꆣ�鱰뛾뗈ꆣ쯄퓂푴ꆣ화
�迄럮쳬迄貢쪿ꆣ腋�쏻풪迄럮쳬뚨릦뎼ꆣ迄띙뿚틔臭迄貢쪿ꆣ�쏻풪迄
릦뎼ꆣ 

�풪풪쓪냋퓂푴ꆣ뻅轒엤릦뎼ꆣ럢뻴轕뵞헟ꆣ틋쇮뵂럢ꆣ틔镲ꆣ 

죽쓪죽퓂ꆣ菔냝샮黩첫캾ꆣ틀잰볦훐闸쇮ꆣ 

쯄쓪ꆣ푴黩솢컥轒ꆣ�룟ퟦ횮훝듌쪷ꆣ�퓸ퟦ鷉훝듌쪷ꆣ�ퟦ쮼릧폄훝
듳뚼뚽ꆣ벰쇮맙뵯짼샎변웷뒲躤ꆣ뙙맙�荸틔땹퇉ꆣ貤푴ꆣퟓ黩뗕쯃ꆣ볦
녏달뙒쪷ꆣ쳘냝쟠맢떓듳럲ꆣ첫ퟓ�뿍ꆣ�짏훹蟸ꆣ쪹웤뗃쇐鞤ꆣ컥쓪뻅퓂ꆣ
앣쫌훐ꆣ헙튊폚퇓펢뗮ꆣ짏볎웤폐듳蓬蓚ꆣ쓋푴풻ꆣ컴컒쇒ퟦꆣ돋재삤횮
鳬녕ꆣ�쯥벾횮믄췍ꆣ풪뙒顏ꆣퟷ죋뢸쒸ꆣ葴폐태셠횮쪿ꆣ늻뛾탄횮뎼ꆣퟳ폒
붛빝ꆣ薢뺆颋ꆣ헑컄뗂ꆣ믖커릦ꆣ췾늻죴ꆣ뾵늻腖ꆣ폃뛋쏼짏뗛ꆣ�金죡폚
쯄랽ꆣ폮훦볈쟥ꆣ죕퓂볈헽ꆣ췵顉볈돉ꆣ첫볈욽ꆣ쓋衄�죝ꆣ쇐쮹ꆣ헑
뾃킧ꆣ뇭쪽荸탎ꆣ튻틔齯췼뎯쾦ꆣ튻틔폀뒹臭틡ꆣ뻽뎼횮셸ꆣ뫱쒪훘퇉ꆣ�
풪벺쯈驱ꆣ쏏쟯웟퓂ꆣ컒탐컷豭ꆣ햰뫪돧颋ꆣ튊샏뎼�쿱ꆣ좻썃좻ꆣ뫍뺴퓚
즫ꆣ쿫لمح횮蕦醪ꆣ룐훂顉횮완ꆣ뛃췹쮼뷱ꆣ좡럇�ꆣ쟒릦앣镲腋ꆣ닅黩듺
짺ꆣ릶챎웤닄ꆣ폶웤镲ꆣퟰ훷뇓죋ꆣ뫎듺늻폐ꆣ퓚훐ퟚ葴뮸辩릠뗈ꆣ훸뿯듷횮뾃ꆣ
퓚풪ퟚ葴蒢폄쟳뗈ꆣ짪틭럮횮蓬ꆣ퓚썃ퟚ葴맹ퟓ荸�럕떉ꆣ뷱葴샮뗈놣貎
릪ꆣ쿌탻솦쯁쟚ꆣ맢迍ퟚ땵ꆣ쁞횮잰쇒ꆣ럲�뛠홸ꆣ뛸캴ꆣ쫫홞�ꆣ魲쓮
릦뱯뗂ꆣ컄ퟦ쯹黩튲ꆣ퓚폨웤룒떡ꆣ폐쮾틋钢쓪듺쿈ꆣ룷衄웤쿱ꆣ쇐앦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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횮듎ꆣ죔쇮믊첫ퟓ闸쫇쏼ꆣ뱯뇚퇉ꆣ쫼폀능볎펹ꆣ헑쪾쳬쿂ꆣ�횮臭헟ꆣ
횪풪蓬횮늻탠ꆣ쫇쪷맙뾼웤릦뾃ꆣ뗚웤잰ꆣ틔쯬솼챋뚨랽뫂첎뾡뗈뛾쪮웟
죋돤횮ꆣ迍쏼믊첫ퟓ闸웤컄ꆣ틔�ꆣ뿌쪯폚ퟳꆣ 

웟쓪뛾퓂ꆣ푴쫚辈톲쓐좥늡鯜쇮ꆣ푓�쓐赳훝쮾ꆣ쓏쓐돐쯃鳘훝葥ꆣ
헦쟤쓐좺뢮뫓훐釴닜薢�ꆣ쟤豏횃ퟳ菈싊뢮뇸닜薢�ꆣ훒쇒횮튲ꆣ 

뻅쓪냋퓂ꆣ첫캾볦훐闸쇮컷욽뾤췵�ꆣ짏슄횮ꆣ헰떿돶쳩ꆣ뇈듳钿ꆣ잲쪹퍈훂
闸잰풻ꆣ믊뗛잲豭쇮뗚컥쫘�ꆣ짬횼폚맊잰첫캾볦훐闸쇮컷욽뾤췵�첫躟
횮풻ꆣ쳬컒냮ꆣ쫇짺닅苜ꆣ띁횮듢髢ꆣ貍즽蹛횮붵ꆣ뫪鷺완ꆣ놣폓
췵쫒ꆣ�녕럕떉ꆣ삪쟥짏뺩ꆣ훒한룐죋짱ꆣ릦顉쪩짧ꆣ뿯镲뚨腹ꆣ貍�풪
蓬ꆣ랽貢앣蟸춬택ꆣ폀黩냮몲ꆣ뇈诫벲ꆣ驶톮镲ꆣ죕벽좬돽ꆣ훘웚쿠튊ꆣ
폨퓚캻ꆣ뵋훂뫍욽ꆣ�衄쮎? ꆣ퇙훁�쫅ꆣ뻽뎼횮셸ꆣힷ酑틦짮ꆣ톭쪡�헂ꆣ
놶퓶룐쟐ꆣ쟤튻퓊쯃ꆣ뇘뵋쪼놣돖ꆣ魲뗈탖뗜ꆣ돐쟤뷌펖ꆣ횮횾틢ꆣ�
췼욽짺ꆣ쟤뽶늻퇔ꆣ틠듦탅ꆣ뇈헟쟤퓚횮죕ꆣ蕳캴튊짮탄ꆣ뷱쟤앣맔ꆣ
벽횪한횾ꆣ齯틔黩쓮ꆣ끬퇔쳩쇣ꆣ쫇폃릪쫶钵탐ꆣ잲짪쯹金뗃녍ꆣ앒번잲쪹ꆣ
늻쓜�ꆣ믪뛸폐횪ꆣ꺔틢ꆣ镲돵돇چ훝ꆣ迍چ돘ꆣ짏�퓗뎼탂چꆣ郅좻쮼
ꆣ쏼훂چퟹꆣ폖镲잲훐쪹훁뗚ꆣ듦鏡화ퟓꆣ뷌뷤苤훂ꆣ쎿슄웤ퟓ뗈폐
튻짆ꆣ짏쾲탎즫ꆣ蓬쪢顉ꆣ뛷貙쪼뵋ꆣퟔ맅벰뷱ꆣ齯앣뇈ꆣ웤쓪쪮퓂ꆣ쮾
춽볦쫌훐ꆣ貦폚퇓펢뗮ꆣ돵ꆣ틔ퟣ벲ꆣ푓늻뎯홝ꆣ쫇죕ꆣ틔뚬쫗뎯했ꆣ
짏헙貦ꆣ쏼齯냝뛸ퟸꆣ홞횮풻ꆣ맊첫캾ꆣ뎣앣릫뻣臭ꆣ뷱ꪚ뛃릫ꆣ늻퍘놯酑ꆣ
驛뻃횮ꆣ볈뛸했췋ꆣ늡짵ꆣ웍뗘ꆣ늻쓜앤ꆣ짏퍈웰횮ꆣ쯍ꆣ쏼훐�죋
럶튴ꆣ쫗웼홸뛸돶ꆣ쿈쫇ꆣퟔ욽쯎캺늩뫓훐ꆣ웤릦틦룟ꆣ짏쓋쿂푴냽쏀ꆣ
�맢떓듳럲ꆣ볦쫌훐ꆣ腋�釽첨뫢뛾腋탲ꆣ샕쪯웰셸쳃컷욫ꆣ짏黩ꆣ
웤뛷貙죧듋ꆣ 

쪮웟쓪죽퓂ꆣ돉뗂�릝뛈쪹饺킣첫캾볦훐闸쇮췵커뾡�ꆣ轕뎯컥죕ꆣ좺뎼풄퇓펢
럮캿ꆣ죧鲆걻맊쫂ꆣ첫뎣햞풻췾쇒ꆣ짏풻ꆣ커뾡뷟훒럮蟸ꆣ�햞훒쇒ꆣ 

풪뫍뛾쓪웟퓂ꆣ엤릦뎼횮ꆣ틔챋맥豏쁍黩뺩헗뢮쮾薢�ꆣ듞풪閥豏풪랽ꆣ
辈핦豏ꊫꆣ腋黩녏달뙒쪷ꆣ뗒죊苜豏풪릠黩ퟳ쪰�ꆣ뺴閟豏풪쇁ꆣ풬쮡벺豏躟뗂ꆣ
쿠듎폃퇉ꆣ 

쯄쓪죽퓂ꆣ짏퍛�퍞맊쫂ꆣ볎캺홇햊럋릪ꆣ푴쇮뺩헗틼푌웤ퟓ豏벰맊뻓ꆣ葴�
�룼钵탕ꆣ컶黩뻅볒틓ꆣ짏鲡횮ꆣ돶菈軬뛾냙졦�횮ꆣ틔�웤豏돭벰짆뗈ꆣ
뷻웤��ꆣ 

쇹쓪뻅퓂ꆣ럮쳬뚨릦뎼ퟓ豏ꆣ폐랸骢죋ꆣ틋쇮쯹쮾鳊램ꆣ웤腋鳊첎럖ꆣ 

냋쓪ꆣ辈쎯헑솢릦뫓쮷ꆣ앥ퟥ驷뎯ꆣ셸쇒횮ꆣ쪷菔ꆣ죧슄짭驻횮ꆣ볒
齯�ꆣힷ金앦蓬ꆣ쳘풽뎣뗤ꆣ틋驱�북뛾잧욥ꆣ뒺쟯뛾镲횧뵯ꆣ 

웤쓪냋퓂푴풻ꆣ뻽뎼�뫏ꆣ맊蟸틔췼볒ꆣ蓱�셸쏷ꆣ퓚냽릦뛸릝ꆣ듦葴돪웤
뻴떓ꆣ驻葴웤ퟓ豏ꆣ좻훒셸늻�ꆣ뗤헂쮹퓚ꆣ맊듅镸�뗈훝퍞달쪹饺킣뇸늿
짐闸뾵죕횪ꆣ맊탬훝듌쪷볦뙒쪷듳럲샮뗈튻쪮볒ꆣ뷔폐릦ꆣ님쏋뢮ꆣ맊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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쯑푌틡ꆣ맢�잰죋ꆣ뷱횾貎뗈믲럾죖훸빷ꆣ믲迄맙폐돉ꆣ믲춶뢮횮훐ꆣ믲
鳾닅훝뽨횮슚ꆣ쿌뷔헧ꆣ룷쎯맙顳ꆣ쫼뫵폐떓헟? 췼폚탞ꆣ金훒헟쪹횪웤뇘
裳ꆣ쏣맢貙ꆣ齯쳦잰蓚ꆣ 

쪮컥쓪쇹퓂ꆣ틔듳샭헽뛎컄춨黩뗮훐쫌뙒쪷ꆣ잰뮴쓏ꁉ쳯뢱쪹뗮훐쫌뙒쪷
黩虔췢색ꆣ낲뽨�햔駠횪듳샭헽ꆣ캼쓏뽨캾맹돐�黩녏달뙒쪷ꆣ腋鳊뛾퓂컥
죕훆ꆣ蓬횮ꆣ뿉죎앟쪡맙헟ꆣ맊폐듋쏼ꆣ 

첫뫍뛾쓪쇹퓂ꆣ푴풻ꆣ풔퍞쇐쉽뱯菔ꆣퟦퟚ쪢顉ꆣꁎ좻퓚잰ꆣ웤믲뗀폐魀슡ꆣ
헾폐짆럱ꆣ캴쪼늻쁍뫵꺔镲�ꆣ뎣틲뇣뗮ꆣ퇔화퓗뎼ꆣ쏣웤뿯틦ꆣ蕦탄췆듷ꆣ
쟒틔좥驱틒쯈ꆣ뗇醪ꆣ럳듳첖ꆣ�꺠�쿠ꆣ틔푌�틡ꆣ믲톪쪳늻쁞ꆣퟚ땰틑쪏ꆣ
죧쯬솼횮캯쏦햊ꆣ쏻뒹쪷闸ꆣ죊苜횮믖迍轒짧ꆣ쫂탎쿈퍘ꆣ쯎굚횮컄샴맇ꆣ
릦薢훎욽ꆣ풪벇횮쫘튎꺋튻ꆣ镲돉폐풣ꆣ웤菙荈듦ꆣ늻뵞죴ꆣ룷쫚틘샴ꆣ쪹웤
ퟔ풇ꆣ맊훐闸쇮쯬솼컥듺豏ꆣ뿉죪훝앒죪뽨캾ꆣ菈쪷뗒죊苜퓸豏풪럢ꆣ金훝
탞커뽨캾ꆣ쫌훐쯎굚퓸豏늳ꆣ퓀훝붭뽨캾ꆣ훐闸쫌색샮풪벇퓸豏�ꆣ훝쿲돇
뽨캾ꆣ 

듳훐뛾쓪헽퓂죽죕릝컄ꆣ릦뎼覞쒹ꆣ齯ퟓ豏헟ꆣ캯쯹퓚샴ꆣ닮죋톲饺ꆣ 

웤쓪웟퓂쪮튻죕ꆣ쪷ퟠꆣ뾃�뾰짏鱒龟릦뎼ꆣ돽쯹폐앦衄탎ꆣ腋폐ퟓ豏퓚훐
췢죎맙ꆣ쇮貑�췢ꆣ죽쪮웟죋ꆣ뙙늿짐闸볦쿂쫌색욽헂쫂샮赳ꆣ쫌훐폀貎뾤릫
췵ꮕꆣ샴늿짐闸듷菙ꆣ훐闸쇮컄놾ꆣ훐闸쇮훜ꆣ훐闸쇮볦탞蟸쪷ꆣ쫌훐
볦탞蟸쪷뫂첎뾡ꆣ뱻퇔諤躟뗂ꆣ컄닽ퟳ쿠췵벰짆ꆣ춬ڀ앟욽헂쫂훬뺴葴ꆣ쫌
훐솺蟸릫캺횪맅ꆣ짐闸ퟳ�훐闸쿂춬죽욷쿳쿈ꆣ훐闸쇮辈뻅شحمꆣ쮾뿕캺蟸릫
엡볅ꆣ뱻퇔蟸릫蒢컄ꆣ훐闸쇮鵨뾤췵辈볭횮ꆣ훐闸쇮늩쇪뾤췵듞풪閥ꆣ쫌
훐럶뾤췵뮸辩릠ꆣ짐闸ퟳ荗짤蒢폄쟳ꆣ뇸늿짐闸맹풪헱ꆣ샴늿짐闸랿걧ꆣ뎣즽
뾤첫쫘풬싄홴ꆣ놱춥탐ꁉ릝뛈쪹샮쯃顉ꆣ훷뿍색훐뫓쓏릝뛈뢱쪹辈톲ꆣ첫쫘
푓�ꆣ뙒쪷훐�녒�ꆣ폒크貢�쓏ꆣ훐闸쫌색쪒졁ꆣ훐闸쫌색辈ꆣ쮾춽
샮쏣ꆣ욽헂쫂녏탞蟸쪷辈ꆣ쿂쫌색쪒迍ꆣ뇸늿쫌색욽헂쫂쇸鲆ꆣ饺킣쮾뿕욽
헂쫂�떢ꆣ놱욽뾤췵ꆣ陼뚼쇴쫘샮? ꆣ횼ꆣ틋쇮뙒쪷앟즢화훝ꆣ貤푌ퟓ
豏ꆣ衄貑헦탎�쯍ꆣ 

죽쓪쯄퓂ꆣ퓗뎼ퟠꆣ럼틔蓬뗂횮ꆣ酣�쯹퇓ꆣ쎿폐뛷훆ꆣ뛠쇮푌ꆣ쯹틔앤轕
쁞뵞ꆣퟰ�裳릦ꆣ쫂驷蓱ꪄꆣ셸훷짲ꆣ뷼죕화볒ꆣퟔ햓헟놊ꆣ샴닜맙ꆣ뫏폃
헟쾡ꆣ뽶폻뇈鑍ꆣ틠캴풔쾤ꆣ醪잰볾菉즫ퟓ豏ꆣ鳊잰훆ꆣ쇮쯑푌앣맙헟ꆣ췻
푓샴늿ꃮꆣ뇣캯쒥뾱ꆣ죧貏쫇뗕쯃ꆣ캴폐맙쏻헟ꆣ뻟ꃮ슄ퟠꆣ럇镲앣튻헽虔
뷢뫖맙ꆣ죧폐돶짭ꆣ벰틑퓸죎맙헟ꆣ�죕莞앣첎럖ꆣ죧ퟔ틔닅탐ꆣ蝌뗇뿆뗚ꆣ벰
폐화랿ퟓ豏ꆣ늻돐변ꆣ腋벰쿈틲ꪄꆣ틑쫚헽맙헟ꆣ腋늻퓚듋쿞ꆣ벴벽쯹볓뛷
샽ꆣ쪽蕦놾靬ꆣ횼ꆣ틋틀ꆣ 

춨뻅쓪헽퓂컥죕ꆣ낲쓏퍞달쪹룟ퟠꆣ郛훝죕쓏뾤놱컥텙ꆣ폐맊훐闸쇮뫓쓏풪ڃ
훒릫쯬솼쒹ꆣ잰뚼흯듞릢ꆣ듳훐쇹쓪ꆣ틲푌쟱覞ꆣ葥솢놮펛ꆣ酣죽쓪ꆣ驻
몣짏ꆣ骛듋뗘ꆣ뛾쓐튻豏땹퇉ꆣ럼웲貤푌쏧틡ꆣ흯蛊驷퓡ꆣ迄횮ꆣ죔蹘쓏
룷캯놾뗀쯑푌ꆣ죧폐쫏쫂�쿠헟ꆣ貤푌슄ퟠꆣ꺔볓莞醑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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재럻쇹쓪쪮퓂ꆣ뺩헗뢮ퟠꆣ맊짐뢸ퟓ荸轒ꆣ틲쇘폪떹쯺ꆣ鱰�뙒짅죽잧�ꆣ
맍뚡붳탞멂ꆣ죔쇮쯹쮾ꆣ쏷쓪훙뒺ꆣ틒첫샎변轒ꆣ镲뙙늿虔췢색듞땶뢦ꆣ앣홇
맙뻣띑�꺔ꆣ헂쫨賒짏ꆣ퓗뎼틠쿠듎ퟠ횮ꆣ캩훐闸짡죋샮헼ꆣ짏쫨했탐잰푴ꆣ쓋
틒첫샎횮ꆣ뛸쫇럇쿠냫ꆣ웤퓂ꆣ틔맊크蟸릫샮뗂풣豏퇓벪ꆣ웰볒黩벯�킣샭ꆣ 

쳬땶풪쓪웟퓂ꆣ훐闸쿂ퟠꆣ컷뚼앦폐鱒龟ꆣ녍衄蟸돵릦뎼ꆣ뷱�뚼陼뺩ꆣ웲
캯ꁉ퓬튻ꆣ衄貑솺췵좫훒ꆣ횼쇮믊돇菈鏱뗘ꁉ퓬ꆣ죔�쏻쳬땶릦횮ꆣ 

唐會要卷四十六 

  前代功臣 

永徽三年九月。詔以周司沐大夫裴融。贈尚書左丞封孝琰。有功前代。擢其子孫
旌之。 

其年五月詔。隋儀同三司豆盧毓。禦史中丞遊楚客。齊侍中崔季舒。給事黃門侍
郎裴澤。並標忠烈。其子孫令所司量材敘用。先是。有詔追錄前代忠鯁子孫。周
相州總管尉遲迴曾孫文禮訴言。迴忠於周室。為隋所誅。上遣議之。太常卿江夏
王道宗等議。皆以迴死節于周。宜有甄錄。褚遂良進曰。竊窺史籍。鹹以救君難
則為忠。不救則為逆。春秋趙穿弒晉靈公。趙盾為正卿。不討賊。太史書曰趙盾
弒其君。由此言之。尉遲迴受周重寄。既聞隋文作相。稱兵鄴下。南通於陳。北
達突厥。頓兵六十餘日。不赴國難。免其罪惡為幸。若謂之忠鯁。臣所深惑。群
議然之。 

  封建 

 듞쫏풻ꆣ챋쏡쯹�럢붨욪ꆣ쥷틔�퍞돵ꆣ첫ퟚ컄믊뗛蝌폻램훜鵨맊쫂ꆣ럖맧틔
췵ퟓ뗜ꆣ쇑뗘틔럢릦뎼ꆣ화죥흨햓벊벋ꆣ쫂ퟤ춣貋ꆣ맊폐뇭쫨뿉뺎ꆣퟔ럢화췵
믲췵릦뎼ꆣ떫돧틔뻴뗈ꆣ쪳웤ퟢ럢뛸틑ꆣ蒢훈쯹ꆣ푏뻴齯췁ꆣ쫰맙늻슚헟튲ꆣ
뷱ퟓ뗜릦뎼럢뻴헟ꆣ뷔쇐횮ꆣ룟ퟦ쫜뙕ꆣ틔쳬쿂캴뚨ꆣ轖럢ퟚ쫒ꆣ틔췾쳬쿂ꆣ믊
迄뗜벰誩ꆣ쓪쪼몢춯헟ꆣ钵쪮죋뷔럢黩뾤췵ꆣ첫ퟚ벴캻ꆣ틲앥賙벮蚖쫌뎼풻ꆣ럢
ퟚퟓꆣ쳬쿂뇣뫵ꆣ짐闸폒荗짤럢뗂辤貦풻ꆣ늻뇣ꆣ驶퍞췹맅럢췵헟ꆣ뷱죕ퟮ뛠ꆣ
菉鵨틔붵ꆣ캨럢뗛ퟓ벰퍈탖뗜ꆣ죴ퟚ쫒�쫨헟ꆣ럇폐릦죧훜횮�ꆣ鵨횮�鷉ꆣ
腋늻뗃鹅�쏻웷ꆣ쯹틔葥퍈쫨튲ꆣ쿈뎯뛘쓀뻅ퟥꆣ튻쟐럢췵ꆣ뻴쏼볈돧ꆣ뛠뵯솦
틛ꆣ쥷틔쳬쿂黩쮽ꆣ쫢럇훁릫컯횮뗀튲ꆣ첫ퟚ풻ꆣ좻ꆣ샭쳬쿂ꆣ놾黩냙탕ꆣ
럇폻蓚냙탕틔벺횮퍈튲ꆣ쫇ퟤ틔賙쫨붵뻴ꆣ캨폐릦헟钵죋뗃췵ꆣ腋럢黩뽨
릫ꆣ 

커뗂풪쓪쇹퓂ꆣ솢쫀ퟓ붨돉黩믊첫ퟓꆣ럢믊ퟓ풪벪黩تحج췵ꆣퟚ쫒ퟓ킢믹黩폀낲췵ꆣ
뗀풪黩뮴췵ꆣ쫥솼黩욽췵ꆣ짱춨黩폀뾵췵ꆣ짱럻黩쿥틘췵ꆣ뗂솼黩탂앤췵ꆣ
폗솼黩颷췵ꆣ뗀쯘黩뺹쇪췵ꆣ늩腖黩컷췵ꆣ럮듈黩늳몣췵ꆣ냋퓂ꆣ鯶훝�躛
샮�ꆣ틔웤뗘臭붵ꆣ럢黩솺췵ꆣ쪮퓂ꆣ럢迄뗜黩쿥커췵ꆣ黩轝붭췵ꆣ훹蟸킢
뎣黩셸낲췵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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죽쓪쇹퓂ꆣ럢믊ퟓ풪뺰黩�췵ꆣ풪닽黩췵ꆣ풪뫠黩�췵ꆣ믊豏돐ퟚ黩첫풭췵ꆣ
돐뗀黩낲췵ꆣ돐재黩遡즽췵ꆣ黩즳췵ꆣ첩黩틋뚼뾤췵ꆣ 

쯄쓪죽퓂ꆣ럢틋뚼뾤췵첩黩크췵ꆣ쯄퓂ꆣ럢믊ퟓ풪랽黩훜췵ꆣ풪뙙黩췵ꆣ풪
볎黩쯎췵ꆣ풪葴黩읇췵ꆣ풪쎯黩풽췵ꆣ쪮뛾퓂ꆣ럢쯎췵풪볎黩탬췵ꆣ 

�퍞뛾쓪헽퓂ꆣ럢鵨췵黩쫱췵ꆣ크췵첩黩풽췵ꆣ돾췵땶黩퇠췵ꆣ 

컥쓪헽퓂ꆣ럢믊뗜풪풣黩췵ꆣ풪쏻黩흓췵ꆣ�黩캺췵ꆣ풪쿩黩푓췵ꆣ풪闔黩
쏜췵ꆣ폖럢믊ퟓ郖黩솺췵ꆣ�黩鵨췵ꆣ郁黩�췵ꆣ훎黩镸췵ꆣ짷黩짪췵ꆣ蟌黩붭
췵ꆣ몆黩듺췵ꆣ 

쪮쓪헽퓂ꆣ럢�췵풪뺰黩읇췵ꆣ췵풪닽黩鵨췵ꆣ췵풪뙙黩탬췵ꆣ탬췵풪볎
黩췵ꆣ읇췵풪葴黩역췵ꆣ췵풪�黩췵ꆣ藇췵풪�黩믴췵ꆣ췵풪黩췵ꆣ
췵풪酣黩뗀췵ꆣ캺췵�黩퇠췵ꆣ쫱췵黩藇췵ꆣ풽췵첩黩캺췵ꆣ퇠췵땶黩تحج
췵ꆣ솺췵郖黩쫱췵ꆣ�췵郁黩쩙췵ꆣ鵨췵�黩풽췵ꆣ짪췵짷黩뱯췵ꆣ 

쪮튻쓪헽퓂ꆣ럢췵풪풣黩췵ꆣ흓췵풪쏻黩쫦췵ꆣ쇹퓂ꆣ럢죎돇췵뗀ퟚ黩
붭쿄뾤췵ꆣ�뾤췵킢릧黩뫓뾤췵ꆣ푓췵풪쿩黩붭췵ꆣ 

쪮죽쓪쇹퓂ꆣ럢믊뗜풪诫黩췵ꆣ 

뛾쪮튻쓪냋퓂ꆣ럢믊ퟓ쏷黩닜췵ꆣ 

폀믕풪쓪뛾퓂ꆣ럢믊ퟓ킢黩푓췵ꆣ짏뷰黩췵ꆣ쯘릝黩펺췵ꆣ 

쇹쓪헽퓂ꆣ럢믊ퟓ뫪黩듺췵ꆣ�黩슺췵ꆣ 

酣뛾쓪뛾퓂ꆣ럢펺췵쯘릝黩�췵ꆣ 

荸죽쓪ꆣ럢�췵쯘릝黩룰췵ꆣ 

컄쏷풪쓪죽퓂ꆣ럢췵짏뷰黩꺅췵ꆣ폖룄鷉췵ꆣ럢룰췵쯘릝黩푓췵ꆣ 

뒹린죽쓪헽퓂ꆣ럢믊ퟓ돉셸黩遡췵ꆣ 

웤쓪쪮튻퓂ꆣ룄럢잧뷰췵迍黩쇣쇪췵ꆣ 

죽쓪헽퓂ꆣ럢믊ퟓ슡릠黩크췵ꆣ슡顉黩�췵ꆣ 

쉽驶죽쓪쪮뛾퓂ꆣ럢믊첫ퟓ쓐훘鶙黩짛췵ꆣ훘뢣黩욽뛷췵ꆣ훘뾡黩셸앤췵ꆣ훘쎯
黩놱몣췵ꆣ 

뺰لمح풪쓪컥퓂ꆣ럢췵풪볎쓐푇黩쯃췵ꆣ맊믴췵풪�ퟓ붭뚼췵빷쓐閟黩쯃믴
췵ꆣ췵풪쓐뻞黩쯃췵ꆣ맊뱯췵짷쓐낲럢뾤췵돉黩쯃뱯췵ꆣ맊췵�豏
랶뾤췵챀쓐뗀裔黩췵ꆣ맊닜췵쏷豏퓊黩쯃닜췵ꆣ룷�貍럢쯄냙釴ꆣ폖럢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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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탖뺳黩驷헾뾤췵ꆣퟚퟓ돉웷黩닌췵ꆣ잧샯黩觛뒺뾤췵ꆣ黩쳬쮮뾤췵ꆣ돵ꆣ
쫌훐뺴閟틔쳆쫒훐앤ꆣ쿷커쫏화췵ꆣ럢ퟚ탕黩췵뻴ꆣ맊폐쫇쏼튲ꆣ 

쳆슡풪쓪쇹퓂ꆣ�럢믊ퟓ뫢뾤췵돉셸黩짪췵ꆣ냍쇪뾤췵슡릠黩췵ꆣ역돇뾤췵
슡顉黩톦췵ꆣ 

뺰풪쓪쪮퓂ꆣ틔맊藇췵豏톋黩쯃붭췵ꆣ 

웤쓪뻅퓂ꆣ럢믊첫ퟓ쓐쯃횱黩푓닽뾤췵ꆣ쯃홴黩헦뚨뾤췵ꆣ 

쿈쳬풪쓪냋퓂ꆣ럢믊첫ퟓ쓐쯃짽黩췵ꆣ쯃횱黩�췵ꆣ쯃홴黩�췵ꆣ 

풪뛾쓪쪮튻퓂ꆣ럢믊뗚쯄ퟓ쯃헦黩췵ꆣ뗚컥ퟓ쯃돵黩뛵췵ꆣ뗚쇹ퟓ쯃풪黩�
췵ꆣ 

쪮뛾쓪쯄퓂ꆣ럢믊퓙迄탖貢ퟷ듳붳뙂黩탅낲뾤췵ꆣ쫱췵톈黩轖鵨뾤췵ꆣ퓙迄쫥첫
ퟓ虔췢싊룼쇮쯃쏜췵还黩뾤췵ꆣ퓙迄탖첫ퟓ볒쇮쯃�췵黩훐즽뾤췵ꆣ
풻ꆣ냸쁞蟸췵ꆣ뙙폐춣轕ꆣ틔뷼賙ꆣ쳘틋腋럢뾤췵ꆣ 

쪮죽쓪뛾퓂ꆣ럢믊뗚냋ퟓ鯴黩맢췵ꆣ뗚쪮뛾ퟓ鹈黩荸췵ꆣ뗚쪮죽ퟓ鶷黩띦췵ꆣ뗚
쪮쇹ퟓ鷉黩폀췵ꆣ뗚쪮냋ퟓ쟥黩觛췵ꆣ뗚뛾쪮ퟓ黩퇓췵ꆣ뗚뛾쪮튻ퟓ黩쪢췵ꆣ
뗚뛾쪮뛾ퟓ틧黩鷺췵ꆣ 

뛾쪮튻쓪뻅퓂ꆣ럢믊ퟓ黩탅췵ꆣ鮁黩셸췵ꆣ鵹黩췵ꆣ돎黩�췵ꆣ鶌黩遡췵ꆣ
黩鯶췵ꆣ쳏黩짮췵ꆣ 

뛾쪮냋쓪뻅퓂ꆣ럢믊첫ퟓ횮ퟓ�黩쓏뾤췵ꆣ芄黩붨貎뾤췵ꆣ臘黩컷욽뾤췵ꆣ荈
黩탂돇뾤췵ꆣ? 黩鵽뒨뾤췵ꆣ폖럢酣췵ퟓ莰黩탂욽뾤췵ꆣ훙黩욽풭뾤췵ꆣ럢췵
ퟓ荑黩죪쓏뾤췵ꆣ荓黩틋뚼뾤췵ꆣ럢鳮췵ퟓ á 黩鷺뾤췵ꆣ�黩놱욽뾤췵ꆣ럢荸
췵ퟓ自黩풥헂뾤췵ꆣ붡黩轖쇪뾤췵ꆣ럢폀췵ퟓ? 黩쿥돇뾤췵ꆣ럢觛췵ퟓ臉黩뫓
뾤췵ꆣ럢퇓췵ퟓ�黩역돇뾤췵ꆣ럢鷺췵ퟓ苑黩폀볎뾤췵ꆣ 

훁뗂뛾�쪮뛾퓂ꆣ�럢쓏췵苜黩�췵ꆣ탂돇췵荈黩역돇췵ꆣ鵽뒨췵? 黩莼췵ꆣ
뗚뻅쓐芅黩쿥췵ꆣ뗚쪮쓐 Ö 黩앤췵ꆣ뗚쪮튻쓐苆黩췵ꆣ뗚쪮뛾쓐뚱黩뚨췵ꆣ 

풪쓪붨퓂ꆣ럢믊첫ퟓ뗚뛾쓐黩틦닽뾤췵ꆣ뗚죽쓐�黩퇓酣뾤췵ꆣ�췵쓐붨
黩커췾뾤췵ꆣ뗚뛾쓐�黩앤뗀뾤췵ꆣ역췵쓐쫶黩뎣즽뾤췵ꆣ 

듳驶쪮쓪뛾퓂ꆣ럢뗚쯄ퟓ쫶黩쓀췵ꆣ돤蹘쓏릝뛈뛈횧ꁉ쳯뗈듳쪹ꆣ뗚컥ퟓ폢黩뎻
췵ꆣ돤캼놱랻뗈훝릝뛈듳쪹ꆣ뗚쇹ퟓ�黩뛷췵ꆣ뗚웟ퟓ�黩췵ꆣ돤쯎뗈훝
릝뛈듳쪹ꆣ뗚냋ퟓ黩췵ꆣ뗚쪮죽ퟓ퓬黩탃췵ꆣ돤헑셸�릝뛈듳쪹ꆣ뗚쪮쯄ퟓ
黩짘췵ꆣ뗚쪮컥ퟓ�黩볎췵ꆣ뗚쪮쇹ퟓ폶黩뛋췵ꆣ뗚쪮웟ퟓ�黩톭췵ꆣ뗚쪮냋
ퟓ춨黩릧췵ꆣ뗚쪮뻅ퟓ�黩풭췵ꆣ뗚뛾쪮ퟓ틝黩퇅췵ꆣ 

쪮쯄쓪쇹퓂ꆣ럢풪ퟓ핢黩탻췵ꆣ듎ퟓ횃黩쫦췵ꆣ홒黩춨췵ꆣ햏黩췵ꆣ풔黩썃췵ꆣ
폖럢믊뗜�黩틦췵ꆣ톸黩췵ꆣ폖럢역췵뗚죽쓐�黩탂돇뾤췵ꆣ쿥췵쓐�黩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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컡뾤췵ꆣ췵쓐�黩춬닽뾤췵ꆣ鵽췵뗚쇹쓐荤黩蟸릫ꆣ퇓췵뗚냋쓐듺黩莼蟸
릫ꆣ췵뗚컥쓐�黩첶뾤췵ꆣ荸췵뗚냋쓐臘黩쓏뒨뾤췵ꆣ遡췵쓐톭黩쟥뫓뾤
췵ꆣ폖럢쫱췵쓐펖黩陼욽뾤췵ꆣ뗂췵쓐홞黩릧뮯뾤췵ꆣ쓐힓黩커뚼뾤췵ꆣ
ꉼ黩뾤췵ꆣ 

붨훐풪쓪냋퓂ꆣ럢쯃쫦췵퓥黩쯃�췵ꆣ 

죽쓪헽퓂ꆣ럢鯜췵? 쓐黩퇓뗂뾤췵ꆣ 

쯄쓪쇹퓂ꆣ럢뇲췵폢黩떤췵ꆣ췵黩몆췵ꆣ풥헂뾤췵自黩魆뾤췵ꆣ 

앤풪풪쓪냋퓂ꆣ뫏뒨뾤췵샮ꆣ룄럢컷욽뾤췵ꆣ飇龩뾤췵鲆걻ꆣ룄럢쿌貎뾤췵ꆣ 

�풪풪쓪쯄퓂ꆣ룄럢镸췵핸黩쫦췵ꆣ 

쯄쓪쯄퓂ꆣ럢믊뗚웟ퟓ햏黩췵ꆣ죔냝뢮荸춬죽쮾ꆣ믊첫ퟓퟓ뒾뢮荸춬죽
쮾ꆣ럢轖쇪뾤췵ꆣ뛾ퟓ鱯黩붨뾵뾤췵ꆣ죽ퟓ黩퇳뒨뾤췵ꆣ쯄ퟓꆣ뗮훐녏ꆣ앒
뮴뾤췵ꆣ컥ퟓꆣ땺闸녏ꆣ뫪�뾤췵ꆣ쇹ퟓ펾ꆣ鵨陼뾤췵ꆣ웟ퟓ鲛ꆣ짙뢮녏ꆣ镸
쇪뾤췵ꆣ냋ퟓ쫧ꆣ蟸ퟓ변뻆ꆣ룟욽뾤췵ꆣ뻅ퟓퟌꆣ낲뾤췵ꆣ쪮ퟓ뮴ꆣ첫뎣쟤ꆣ
탻돇뾤췵ꆣ쪮튻ퟓ鲕ꆣ뗂뾤췵ꆣ쪮컥ퟓ鯅ꆣ맢떓쟤ꆣ뫓陼뾤췵ꆣ쪮쇹ퟓ魲ꆣ크
캾쟤ꆣ싥붻뾤췵ꆣ쫦췵뗚뛾ퟓ짦ꆣ첫荗쟤ꆣ貎죻뾤췵ꆣ죽ퟓ魉ꆣ첫뢮쟤ꆣ쟥뫓뾤
췵ꆣ쓀췵ퟓ홓ꆣ첫뎣쟤ꆣ뫩풴뾤췵ꆣ떤췵ퟓ푌ꆣퟚ헽쟤ꆣ貎냮뾤췵ꆣ뛷췵ퟓ핤ꆣ
듳샭쟤ꆣ뺰돇뾤췵ꆣ몆췵ퟓ푞ꆣ쮾�쟤ꆣ욽뛷뾤췵ꆣ탃췵ퟓ화ꆣ첫뎣쟤ꆣ커췾뾤
췵ꆣ짘췵ퟓ풂ꆣ앆쟤ꆣ镸닽뾤췵ꆣ볎췵ퟓ푄ꆣ첫荗쟤ꆣ탂낲뾤췵ꆣ뛋췵ퟓ한ꆣ
크캾쟤ꆣ탂앤뾤췵ꆣ톭췵ퟓ흯ꆣ맢떓쟤ꆣ욽颷뾤췵ꆣ 

뛾쪮튻쓪쯄퓂ꆣ럢뗚쪮뗜홀黩驊췵ꆣ뗚쪮튻뗜홐黩헤췵ꆣ쓐붨뾵뾤췵黩뻹췵ꆣ
룄쏻뺕ꆣ앒뮴뾤췵黩鵳췵ꆣ룄쏻뽶ꆣ뫪�췵黩�췵ꆣ룄쏻벂ꆣ鵨陼뾤췵펾黩
쏜췵ꆣ룄쏻빉ꆣ镸쇪뾤췵鲛黩�췵ꆣ룄쏻뾂ꆣ룟욽뾤췵쫧黩짛췵ꆣ룄쏻뱳ꆣ낲
뾤췵ퟌ黩쯎췵ꆣ룄쏻뵙ꆣ탻돇뾤췵뮴黩벯췵ꆣ룄쏻빼ꆣ뗂뾤췵鲕黩벽췵ꆣ룄쏻
붇ꆣ뫓陼뾤췵鯅黩뫍췵ꆣ룄쏻빟ꆣ뗚쪮웟쓐뵫ꆣ럢뫢췵ꆣ쪮뻅쓐쁣ꆣ럢闾췵ꆣ뛾
쪮쓐빕ꆣ럢뢣췵ꆣ뛾쪮튻쓐벇ꆣ럢鏡췵ꆣ뛾쪮죽쓐빩ꆣ럢퓀췵ꆣ뛾쪮쯄쓐벝ꆣ럢
풬췵ꆣ뛾쪮컥쓐빝ꆣ럢맰췵ꆣ뛾쪮웟쓐쁁ꆣ럢틭췵ꆣ룽탧ꆣ럢믊첫ퟓퟓ貎黩욽
풭뾤췵ꆣ뛾ퟓ貒黩춬낲뾤췵ꆣ죽ퟓ黩퇓낲뾤췵ꆣ쯄ퟓ달黩역돇뾤췵ꆣ컥ퟓ黩
룟쏜뾤췵ꆣ쇹ퟓ黩컄낲뾤췵ꆣ 

풪뫍풪쓪냋퓂ꆣ훆럢믊첫ퟓ쓐욽풭뾤췵貎黩췵ꆣ춬낲뾤췵貒黩췵ꆣ퇓낲뾤췵
黩쯬췵ꆣ역돇뾤췵달黩짮췵ꆣ룟쏜뾤췵黩퇳췵ꆣ컄낲뾤췵黩뵻췵ꆣ뗚쪮쓐
貏黩붨췵ꆣ 

酣풪쓪죽퓂ꆣ럢뗜黩췵ꆣ邂黩궂췵ꆣ郄黩췵ꆣ醫黩췵ꆣ郖黩쎯췵ꆣ
黩맢췵ꆣ蕦黩ퟍ췵ꆣ醞黩췵ꆣ췯黩췵ꆣ믊ퟓ햿黩뛵췵ꆣ몭黩붭췵ꆣ鲐黩헄췵ꆣ
죜黩낲췵ꆣ鹥黩鵽췵ꆣ틋쇮폐쮾ꆣ鏱뙙菔쏼ꆣ뛵췵貤룄黩뺰췵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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첫뫍냋쓪쪮튻퓂ꆣ맊췵ퟓ鵨ꆣ뿉럢陼뾤췵ꆣ듎쓐풴ꆣ뿉럢낲뾤췵ꆣ죽
쓐퇝ꆣ뿉럢앒뒨뾤췵ꆣ맊짮췵쓐첶ꆣ럢뫓菈뾤췵ꆣ듎쓐쫧ꆣ럢藇앤뾤췵ꆣ맊뵻
췵쓐ꆣ럢탂낲뾤췵ꆣ듎쓐ꆣ럢룟욽뾤췵ꆣ맊鵳췵쓐鲥ꆣ럢鵽뒨뾤췵ꆣퟍ
췵쓐鷈ꆣ럢푓닽뾤췵ꆣ췵쓐ꆣ럢镸쇪뾤췵ꆣ웮췵쓐ꆣ럢욽뾤췵ꆣ 

돉뛾쓪냋퓂ꆣ뺴ퟚ믊뗛뗚뛾ퟓ택迍ꆣ럢솺췵ꆣ뗚죽ퟓ裌훐ꆣ럢쿥췵ꆣ뗚쯄ퟓ퇔
鍐ꆣ럢췵ꆣ뗚쇹ퟓ돉쏀ꆣ럢췵ꆣ 

컥쓪죽퓂ꆣ맊쿥췵쓐豵ꆣ럢颷낲뾤췵ꆣ맊췵뗚쪮쇹쓐莰ꆣ럢탻돇뾤췵ꆣ 

闾닽쇹쓪컥퓂ꆣ쓐鳘ꆣ뿉럢췵ꆣ뗚뛾쓐鯜ꆣ뿉럢퇅췵ꆣ뗚죽쓐ퟌꆣ뿉럢챉
췵ꆣ뗚쯄쓐틊ꆣ뿉럢酣췵ꆣ 

듳훐뛾쓪뛾퓂ꆣ럢뗚컥쓐鷉黩췵ꆣ 

죽쓪쪮튻퓂ꆣ럢醗ퟚ믊뗛뗚쪮웟쓐쳨黩역췵ꆣ 

컥쓪ꆣ럢뗚쇹ퟓ鶙黩뛵췵ꆣ 

쇹쓪쪮튻퓂ꆣ럢醗ퟚ믊뗛뗚쪮냋쓐黩췵ꆣ 

냋쓪ꆣ럢뗚웟ퟓ잢黩金췵ꆣ뗚냋ퟓ魉黩헑췵ꆣ뗚뻅ퟓ黩뾵췵ꆣ 

쪮튻쓪ꆣ럢뗚쪮ퟓ맠黩크췵ꆣ뗚쪮튻ퟓ鷑黩轖췵ꆣ 

쪮쯄쓪ꆣ럢醗ퟚퟓ? 黩탅췵ꆣ 

춨죽쓪ꆣ럢ퟓ�黩캺췵ꆣ뗚뛾ퟓ艋黩鯶췵ꆣ뗚죽ퟓ�黩쫱췵ꆣ뗚쯄ퟓ�黩췾ڃ
췵돵럢뾤췵ꆣ럢醗ퟚퟓ? 黩顳췵ꆣ 

냋쓪ꆣ럢ퟚ뗚뛾쪮뛾ퟓ뺃黩챉췵ꆣ 

쪮죽쓪ꆣ럢뗚쇹ퟓ놣黩벪췵ꆣ뗚냋ퟓ틐黩쓀췵ꆣ 

훐뫍풪쓪뻅퓂쪮쇹죕ꆣ럢ퟓ헰黩붨췵ꆣ 

맢蚢죽쓪쪮튻퓂쪮쯄죕ꆣ럢뗚뛾ퟓ뇝黩틦췵ꆣ 

재貎풪쓪쪮퓂쪮냋죕ꆣ럢뗚뛾ퟓ떀黩췵ꆣ뗚죽ퟓ黩췵ꆣ뗚쯄ퟓ떚黩틊췵ꆣ
뗚컥ퟓ뙂黩쯬췵ꆣ 

쯄쓪헽퓂뛾쪮뛾죕ꆣ럢뗚쇹ퟓ땺黩뺰췵ꆣ뗚웟ퟓ뙃黩웮췵ꆣ 

맢뮯뛾쓪쪮튻퓂쪮뻅죕ꆣ럢뗚냋ퟓ떝黩퇅췵ꆣ뗚쪮ퟓ쿩黩궂췵ꆣ 

  封建雜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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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宗以宇內清晏。思以致理。謂公卿曰。朕欲使子孫長
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尚書右僕射宋國公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
者。莫不封建諸侯。以為磐石之固。秦並六國。罷侯置守。二世而亡。漢有天下。
眾建藩屏。年踰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上然之。始
議分封裂土之制。禮部侍郎李百藥論曰。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
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
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
理之憂。故一夫號澤。七廟隳祀。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元。
飛名帝籙。締搆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啟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
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
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尚不能克
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宗周卜世三十。卜年
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在。斯則龜鼎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
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禋祀如? 。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
暴秦運距閏餘。數終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啟誦。借使李
斯王綰之輩。鹹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啟千乘。豈能逆帝王之勃興。抗龍顏
之祚命耶。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
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
間。俱為埰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理劉曹之末。鍥船求
劍。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
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堪羿浞之災。復思高貴之殃。寧異申鄫之酷。
此乃欽明昏亂。自繫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代之後。王室寖微。
自藩屏化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淩弱。眾暴寡。疆場彼此。干戈侵伐。狐
駘之役。女子盡髽。崤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
衡方規規然雲。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理待亂。斯言謬也。
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理之寄。刺郡分竹。何代無人。至使
地或呈祥。天不愛寶。人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
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
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先業之艱難。輕自然
之崇貴。莫不代增淫虐。時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淩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
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雲
為己思理。豈若是乎。內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
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爵非代及。用賢之路斯廣。人無定主。附下之情不
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殺君。亂常幹紀。春秋二百年問。略無
寧歲。次雎鹹秩。遂用玉帛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
東漢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 不至此。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陛下獨照宸衷。
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而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
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請待琢琱成樸。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
之禮雲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中書侍郎顏師古論封建表
曰。伏聞前年。陛下親發聖慮。特降明敕。博問卿士。議欲封建。既合事宜。實
惟理要。然而議者不一。各執異端。或欲追法殷周。遠遵上古。天下之地。盡為
封國。庶姓群官。皆錫茅社。或雲凋弊之後。人稀土廣。封建之事。蓋未可行。
此皆不臻至理。兩失其衷。臣愚以為當今之要。莫如量其遠近。分置王國。均其
戶邑。強弱相濟。畫野分疆。不得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永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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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奪。使各守其境。而不能為非。協力同心。則足扶京室。陛下然後分命諸子。
各就封之。為置官寮。皆一省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
條式。一定此制。萬代永久。則狂狡絕暴慢之心。本朝無怵惕之慮。特進魏徵議
曰。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乂皇家。兩漢之大啟山河。同獎王室。故楚國不恭。
齊桓有召陵之舉。諸呂構難。朱虛奮北軍之謀。九鼎危而復安。諸侯傲而還肅。
比夫秦之孤立。子弟為匹夫。魏氏虛名。藩捍若囹圄。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同
憂共樂之談。百足不僵之義。曹冏六代。陸機五等。論之詳矣。陛下發明詔。封
五等。事雖盡善。時即未遑。何也。自隋氏亂離。百殃俱起。黎元塗炭。十不一
存。始蒙敷至仁以流元澤。沐春風而霑夏雨。一朝棄之。為諸侯之隸。眾心未定。
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既立諸侯。當建社稷。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
必不安。粗修則事有未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鹹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
厚斂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地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
之外。今並分為國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
秦趙代。俱帶蕃夷。黜羌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堪其勞。將
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不可五也。原夫聖人舉事。貴在相時。時或未
可。理資通變。敢進芻蕘之議。惟明主擇焉。六年。監察禦史馬周上疏曰。伏見
詔書。令宗室勳賢。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則無黜免。臣
竊惟陛下封之者。愛之重之。欲其? 裔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為如詔旨者。
陛下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後使為世官也。古者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
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則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則子文之
理猶在。正欲留之。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
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 其戶
邑。必有材器。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凶累。昔漢光武不任功
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天恩。而
子孫終其福祿也。 

十一年六月六日。詔曰。設官司以制海內。建藩屏以輔王室。莫不明其典章。義
存於至理。崇其賢戚。志在於無疆者也。今採按部之嘉名。參建侯之舊制。共理
之職重矣。分土之實存矣。已有詔書。陳其至理。繼世垂範。貽厥後昆。維城作
固。同符前烈。荊州都督荊王元景。涼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禮。潞
州都督韓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則。鄭州刺史鄭王元懿。絳州刺史霍王元軌。
虢州刺史虢王元鳳。豫州刺史道王元慶。壽州刺史舒王元名。鄧州刺史鄧王元裕。
幽州都督燕王靈夔。蘇州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吳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齊
州都督齊王祐。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蔣王惲。揚州都督越王貞。並州都督
晉王治。秦州都督紀王慎等。或地居旦奭。夙聞詩禮。或望乃間平。早稱才藝。
並爵崇土宇。寵兼車服。誠孝之心。無忘於造次。風政之譽。克著於期月。宜冠
藩垣。胙以休命。其所署刺史。鹹令子孫。世世承襲。 

唐會要卷四十七 

  封建雜錄下 

貞觀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又以司空長孫無忌為趙州刺史。改封趙國公。尚書左僕
射房元齡為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故司空杜如晦密州刺史。封蔡國公。特進李
靖為濮州刺史。改封衛國公。特進高士廉為申州刺史。改封申國公。趙郡王孝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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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觀州刺史。改封河間郡王。同州刺史尉遲敬德為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光祿
大夫李勣為蘄州刺史。改封英國公。左驍衛大將軍段志元為金州刺史。改封褒國
公。左領軍大將軍程知節為普州刺史。改封盧國公。兵部尚書侯君集為陳州刺史。
改封陳國公。任城王道宗為鄂州刺史。改封江夏郡王。太僕卿劉宏基為朗州刺史。
改封夔國公。金紫光祿大夫張亮為隰州刺史。改封鄖國公。詔曰。周武定業。胙
茅土於子孫。漢高受命。誓帶礪于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典禮。抑亦固磐
石之基。寄以藩翰。但今之刺史。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而監統一也。故申命
有司。斟酌前代。宣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世及之典。司空無忌等。並策名運始。
功參締構。即令子孫。世世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餘官食邑並如故。其後
無忌將之國。情皆係戀。不願是行。辭不獲免。謬出怨言。以激上怒雲。臣披荊
棘。以事陛下。今海內寧一。乃令世牧外州。復與遷徙何異。因上表固讓。太宗
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之通義也。意欲公之枝葉。翼朕子孫。長為藩翰。傳之
永久。情在此耳。而公等薄山河之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強公以土宇邪。太子
左庶子於志寧。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竟從志寧議。二十日。
敕五等封加開國之稱。 

 劉秩政典曰。我皇帝思侔前古。永傳後裔。下無山甫將明之才。乃聽百藥偏昧
之說。從群臣之小議。挫為國之大經。設爵無土。署官不職。王澤不布。人無承
化。遂令刑辟未弭。國用不殷。權柄擅於後氏。社稷絕而復存。揆久安之由。在
於取順而難為逆。絕欲奪之原。在於單弱而無所憚。此即事之明驗也。百藥不詳
秦漢晉宋齊隋得失之異。謂不足法。復忽淳于賈曹劉陸成敗之說。委之天命。天
之所命。人事而已。棄人事。捨天理。滅聖智。任存亡也。故建侯者。所以正塚
嫡。安父子之分。使不相猜貳。豈藩屏王室已哉。夫先王之尚封建也。非止貴於
永久。貴其從化而省刑。故郡建則督責。督責則刑生。國開則明教。明教則從化。
從化之行。因於封建。封建則諸侯之制。與天子備同。備同而禮殺。禮殺然後可
宣教化。宣教化則仁義長。仁義長則尊卑別。尊卑別則禍亂息。此封建之所以易
為理也。郡縣之理。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可以責成。不可以化俗。鳴呼。上
無堯舜猶可也。有堯舜之德。欲廣其澤。捨此何以哉。自漢以降。雖封建失道。
然諸侯猶皆就國。今封建子弟。有其名號。而無其國邑。空樹官僚。而無蒞事。
聚居京輦。食租衣稅。國用所以不足也。 

十六年。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昔兩漢以郡國理
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周制。皇唐州縣。麤依秦法。皇子幼
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遍王骨肉。鎮捍四方。此之造制。道高前烈。如臣愚
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郡帥。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
闔州勞獘。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為擇賢。或稱河潤九裏。京師蒙福。或人興歌
詠。生為立祠。漢宣帝雲。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王子之
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
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漸知為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
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取為準的。封立諸王。各有國土。年尚
幼小者。召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千百人。唯二王稍
惡。自餘餐和染教。皆為善人。此則前代事已驗。惟陛下察焉。上納之。 

大足元年二月。冀州人蘇安恒上疏曰。臣聞自昔明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
俱王。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等。承陛下蔭覆。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



唐会要 

 383

於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閒簡。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土之封。此
非久長之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府。及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縱今年尚幼小。未
聞養人之術。臣請擇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以夾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葉
重光。饗祀不輟。斯為美矣。豈不大哉。 

神龍元年二月十四日。追封後父韋元貞為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己上疏諫曰。臣
聞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其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所? 。今陛下創制
謀始。垂範將來。為皇王令圖。子孫明鏡。匡復未幾。後族有私。臣雖愚庸。尚
知不可。史官執簡。必是直書。先朝贈太原郡王。殷監不遠。如渙汗既行。憚改
成命。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引讓之風。彤管著沖謙之德。不納。 

其年五月十五日。侍中敬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宜削其王爵。乃率群臣
上表曰。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於有德。王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
天命。歷考前史。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不更王。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
殷氏息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歷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
天地之氣運。必順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可
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時。水
旱交錯。自有隋失禦。海內分崩。天歷之重。歸於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
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烝人。自則天皇後臨禦帝圖。
明目達聰。躬親庶政。則有讒邪凶孽。誣惑睿哲。搆害宗枝。誅夷殆盡。忠臣義
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時稱改革。武家子弟。鹹預封建。十餘年間。實亦
榮極於時。國家屏藩。豈得並封。事有升降。時使然也。今神器大寶。重歸陛下。
百姓謳歌，欣復唐業。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誡。自皇階反正。天命維新。武氏諸王。封建依舊。生者
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夫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空有斯理。
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歷數乎。乖四時寒
暑乎。又海內眾情。朝廷竊議。為武氏諸王身計。實將有損。何則。處之未得其
所。居之實恐未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禍之。亦於事未立定分。於理不遵古典
故也。且唐歷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輕則易全。又武氏諸王。並居京
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流恩貸。奈宗廟社
稷之計何。奈卿士黎庶之議何。伏願陛下為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上崇經
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又故韓魯霍舒紀澤等諸王。並遭非命。枉被誅戮。今遺
孤餘緒。雖罕有存者。繼絕興亡。義無或闕。伏望謀擇近親。繼其禋祀。更開茅
土。並列於朝。豈不固宗社之本。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
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等並承榮寵。固竭丹衷。既為唐臣。實為唐
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疏奏。遂降武三思等為郡王。懿宗等為國公。 

開元八年五月十八日敕。準令王妻為妃。文武官及國公妻為國夫人。母加太字。
餘人有官及爵者。聽從高敘。但王者名器。殊恩或頒異姓。妻合從夫。授秩甲令。
更無別條。率循舊章。須依往例。自今已後。郡嗣王及異姓王母妻。宜準令為妃。 

  封諸嶽瀆 

垂拱四年七月一日。封洛水神為顯聖侯。享齊於四瀆。封嵩山神為神嶽天中王。
至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一日。神嶽天中王可尊為神嶽天中皇帝。至神龍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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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為天中王。 

先天二年八月二十日。封華嶽為金天王。 

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為齊天王。禮秩加三公一等。 

天寶五載正月二十三日。詔曰。五方定位。嶽鎮總其靈。萬物阜成。雲雨施其潤。
上帝攸宅。寰區是仰。且岱宗西嶽。先已封崇。其中嶽等三方。典禮所尊。未齊
名秩。永言光被。用協靈心。其中嶽神封為中天王。南嶽神封為司天王。北嶽神
封為安天王。 

六載正月十二日敕文。四瀆五嶽。雖差秩序。興雲播潤。蓋同利物。崇號所及。
錫命宜均。其五嶽既已封王。四瀆當昇公位。遞從加等。以答靈心。其河瀆宜封
為靈源公。濟瀆封為清源公。江瀆封為廣源公。淮瀆封為長源公。仍令所司擇日。
奏使告祭。 

七載十二月九日。封昭應山為元德公。 

八載閏六月五日敕文。封太白山為神應公。其九州鎮山。除入諸嶽外。並宜封公。 

十載正月二十三日。封東海為廣德王。南海為廣利王。西海為廣潤王。北海為廣
澤王。封沂山為東安公。會稽山為永興公。嶽山為成德公。霍山為應聖公。醫巫
閭山為廣寧公。 

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敕。吳山宜改為吳嶽。祠享官屬。並準五嶽故事。 

上元二年十月。改華山為太山。華陰縣為太陰縣。 

元和十五年閏正月敕。北嶽宜改為鎮嶽。避穆宗諱也。 

開成二年四月十一日敕。每聞京師舊說。以為終南山興雲。即必有雨。若晴霽。
雖密雲佗至。竟不霑霈。況茲山北面闕庭。日當顧矚。修其望祀。寵數宜及。今
聞都無祀宇。巖穀湫卻在命祀。終南山未備禮秩。湫為山屬。捨大從細。深所謂
闕於興雲致雨之祀也。宜令中書門下。且差官設奠。宣告致禮。便令擇立廟處所。
迴日以聞。然後命有司。即時建立。至八月。敕終南山宜封為廣惠公。 

三年。太常禮院奏。準去年十月六日敕。終南山封廣惠公。冊命訖。宜準四鎮例。
以本府都督敕使充獻官者。今合每年一祭。仍請以季夏土王日祭之。應緣祭事。
並令本州府備具。祀文。所司祭前五日送京兆府。 

乾寧五年十月一日。敕封少華山為佑順侯。 

天祐二年六月十六日。封洞庭湖君為利涉侯。青草湖君為安流侯。 

  議釋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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풪뛾쓪뛾퓂쪮죽죕ꆣퟔ뷱틑ꆣ뗀쪿얮맚즮쓡뗈ꆣ腋쇮냝뢸쒸ꆣ훁蛊
�훘ꆣ벰ퟰ賙뙙钵ꆣ튻鳊뎣荸ꆣ쫼쓜헽듋ꪋꆣ폃쏷뗤葴ꆣ 

풪뛾쓪헽퓂ꆣ훐闸쇮튦돧ퟠ퇔ꆣퟔ짱لمح틑臭ꆣ릫훷벰췢웝ꆣ뷔ퟠ했뛈죋ꆣ틠돶
쮽�퓬쯂헟ꆣ쎿튻돶ꆣ葴틲黩誦鹅ꆣ뢻釴辊뚡ꆣ뷔붛ꁉ뇜틛ꆣ�뷼돤鵍ꆣ鍰魀
뺫쭻ꆣ쟒런늻퓚췢ꆣ뷼쟳탄ꆣ떫끬탄듈놯ꆣ탐쫂샻틦ꆣ쪹쥮짺낲颷ꆣ벴쫇런짭ꆣ
뫎폃췽뛈誦죋ꆣ쇮规헽램ꆣ짏쓋쇮폐쮾뺫볓鏱ꆣ쳬쿂즮쓡苎鹅�쯗헟ꆣ죽졦
죋ꆣ 

듳驶쪮죽쓪쯄퓂ꆣ蒦쓏陼뒨퍞달쪹샮쫥쏷ퟠ했돎청런뗀뛾뷌ꆣ쿂짐闸쪡벯흨ꆣ뚼
맙虔췢색역�ꭉ흨풻ꆣ췵헟횮헾ꆣ힃죋탄黩짏ꆣ틲죋탄듎횮ꆣ늻힃늻틲ꆣ톭뎣쫘
맊헟黩쿂ꆣ맊럇폐ꪚ튊횮쏷ꆣ늻쓜탐럇뎣횮쫂ꆣ뷱뇝쿂틔빓탂횮헾ꆣ黩졦듺램ꆣ
죴늻룯앦ꆣ쇮驷헽뗀헟ꆣ럇튲ꆣ꺔뷱뗀쪿ꆣ폐쏻齯貍ꆣ镲쯗훘ꆣ腹헾ꩱ�ꆣ
캩폐즮쓡ꆣ黩띸ꆣퟔ컷랽횮뷌ꆣ놻훐蟸ꆣ좥쉽죕�ꆣ뿕늻탐컥鷡ꆣ뇈쟱
떫탐? 램ꆣퟔ鵨ꆣ훁쯥ꆣ즮횮뷌鳧ꆣ웤틠钵쯄ꆣ믲훁뿓骢ꆣ듹齯�ꆣ
잰듺뗛췵ꆣ�邺즮뗀횮짆ꆣ죧듋횮짮튮ꆣ쥷웤腹죋ꆣ틠틑짵틓ꆣ쟒런횮솢뷌ꆣ쟥
鱑齯黩ꆣ죴틔즫튊ꆣ벴쫇킰램ꆣ쪾컲죫ꆣ캩폐튻ꆣ쯹틔죽돋횮죋ꆣ뇈횮췢뗀ꆣ
魲뷱돶볒헟ꆣ뷔쫇齯흒쿂쇓횮쇷ꆣ뽶웤뷤탐룟鶍ꆣ퓚췵헟ꆣ틑齯폃틓ꆣ뷱쫥쏷
횮탄짵짆ꆣ좻뎼뿖웤볩샴푧웛ꆣ뛸좥헟캴뇘럇ꆣ쇴헟늻뇘쫇ꆣ齯틦蟸ꆣ늻쓜쾢
볩ꆣ볈늻힃죋탄ꆣ틠늻틲죋탄ꆣ辊훆솦돖ꆣ훂�뛺ꆣ뎼슄쳬짺헴쏱ꆣ뇘貢폐슚ꆣ
�탐뢡쪳ꆣ췵훆쯹뷻ꆣ맊폐닅헟쫜뻴떓ꆣ늻키헟돶ퟢ뚐ꆣ듋맅횮뎣뗀튲ꆣ뷱쳬쿂
즮뗀ꆣ늻룻뛸쪳ꆣ늻뾗뛸틂ꆣ轖ퟷ캣퇔핚ꆣ틔믳폞헟ꆣ튻즮틂쪳ꆣ驱펋뱳죽졦
폐ꆣ컥뚡쯹돶ꆣ늻쓜훂듋ꆣ앥튻즮틔펋쳬쿂ꆣ웤�뿉횪ꆣ뇝쿂죕酮쟚ꆣ貢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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죋몦ꆣ듋뛸늻뻈ꆣ�웤黩헾ꆣ뎼럼했즮뗀캴鵍컥쪮헟ꆣ쎿쓪�북쯄ꆣ쓡벰얮뗀
쪿캴鵍컥쪮헟ꆣ�북뛾ꆣ웤즫틛ꆣ앣냙탕춬ꆣ폐닅훇헟쇮죫쫋ꆣ했�쯗黩욽
죋헟슠ꆣ떫쇮뻍틛�핮ꆣ黩즮뫎苻ꆣ뎼론쇏웤쯹돶ꆣ늻쿂뷱횮ퟢ�죽럖횮튻ꆣ좻
葴뇝쿂횮蟸뢻틓ꆣ쥮짺횮몦돽틓ꆣ웤쓪�컥쪮헟ꆣ했뷔쏢횮ꆣ럲ퟓ풻ꆣ컥쪮뛸횪
쳬쏼ꆣ쇐ퟓ풻ꆣ늻냟냗ꆣ늻횪뗀ꆣ죋쓪컥쪮驱ꆣ쫈酪틑쮥ꆣ뽶늻돶볒ꆣ탄틑뷼뗀
魲뷤싉饺웤탔쟩퓕ꆣ뎼틔黩듋쇮볈탐ꆣ즮쓡튎뇜�쯗헟ꆣ만틑듳냫ꆣ웤쓪샏뺫탞
헟ꆣ뇘녍黩죋躟ꆣ葴뗀뛾뷌ꆣ틦훘쏷틓ꆣ짏짮볎횮ꆣ 

풪뫍쪮죽쓪ꆣ릦뗂쪹ퟠꆣ쿨뢮램쯂폐흯蟸헦짭쯾ꆣ쯾菈폐쒲쓡런횸맇튻
릝ꆣ웤놾苷틔黩꺔죽쪮쓪튻ꆣ葴驱�죋낲ꆣ훁臭쓪뫏끬ꆣ푴푓횮ꆣ쏼훐쪹
뷻뇸ꆣ앣즮춽펭흯훁뺩ꆣ짏맢틔뱻횮ꆣ쇴뷻훐죽죕ꆣ쓋쯍뺩돇런쯂ꆣ췵릫
쪿쫼ꆣ햰뙙쪩鋎ꆣ죧뿖늻벰ꆣ냙탕폐轕顉뷟깡ꆣ鿽ퟆ뇛ꆣ뛸릩헟ꆣ폖폐
쯁邺ퟓꆣ늻뿠럙샓횮춴ꆣ흈퇔릩ꆣ뛸ꁫ웤벡쑷ꆣ쫇런맇쯹퓚ꆣ췹췹녉끬ꆣ볈
쟜ꭀꆣ뷔쿲횮ퟔퟆ헟ꆣ�죋뛠轕陼ퟷꆣ놼ퟟ뺩돇ꆣ쫇탌늿쫌색폺짏쫨顏홇풻ꆣ
뎼럼틔런헟ꆣ틄뗒횮튻램뛺ꆣퟔ鵨镲ꆣ쪼쇷죫훐蟸ꆣ짏맅캴蝌폐튲ꆣ컴헟ꆣهى
뗛퓚캻냙쓪ꆣ쓪냙튻쪮驱ꆣ짙퓚캻냋쪮쓪ꆣ쓪냙驱ꆣ퓚캻웟쪮뻅쓪ꆣ쓪뻅
쪮냋驱ꆣ뗛螿퓚캻웟쪮쓪ꆣ쓪냙컥驱ꆣ뗛裲퓚캻뻅쪮냋쓪ꆣ쓪냙튻쪮냋驱ꆣ뗛쮴
벰폭ꆣ쓪뷔냙驱ꆣ듋镲쳬쿂첫욽ꆣ냙탕낲颷觛뾼ꆣ좻뛸훐蟸캴폐런튲ꆣ웤틳鲫ꆣ
틠쓪냙驱ꆣ鲫豏첫컬ꆣ퓚캻웟쪮컥쓪ꆣ커뚡퓚캻컥쪮뻅쓪ꆣ闸쪷늻퇔웤쓪觛쯹顏ꆣ
췆웤쓪钵ꆣ쥷틠늻鱰냙驱ꆣ훜컄췵쓪뻅쪮웟驱ꆣ커췵쓪뻅쪮죽驱ꆣ쓂췵퓚캻냙쓪ꆣ
듋镲런램틠캴죫훐蟸ꆣ럇틲쫂런뛸훂좻튲ꆣ鵨쏷뗛镲ꆣ쪼폐런램ꆣ쏷뗛퓚캻ꆣ쁵
쪮냋쓪뛺ꆣ웤腹췶쿠쁞ꆣ�늻폀ꆣ쯎تحج솺풪캺틔쿂ꆣ쫂런鵵횔ꆣ쓪듺폈듙ꆣ
캨솺커뗛퓚캻쯄쪮냋쓪ꆣ잰죽뛈ꆣ鋎짭쪩런ꆣퟚ轒횮변ꆣ늻폃짼샎ꆣ閃죕튻닍ꆣ
횹닋맻ꆣ웤뺹黩뫮뺰쯹뇆ꆣ쯀앟돇ꆣ蟸틠貤鳧ꆣ쫂런쟳뢣ꆣ쓋룼뗃떜ꆣ평
듋퍞횮ꆣ런늻ퟣ쫂ꆣ틠뿉횪틓ꆣ룟ퟦ쪼쫜쯥뙕ꆣ葴흨돽횮ꆣ꺔镲좺뎼ꆣ닄흒늻�ꆣ
늻쓜짮횪쿈췵횮뗀ꆣ맅뷱횮틋ꆣ췆쉽쏷ꆣ틔뻈쮹ꪋꆣ웤쫂쯬횹ꆣ뎼뎣뫞퇉ꆣ럼
캩쉽컄커믊뗛뇝쿂ꆣ쉽짱펢커ꆣ钵잧냙쓪틔臭ꆣ캴폐芐뇈ꆣ벴캻횮돵ꆣ벴늻푓
뛈죋黩즮쓡뗀쪿ꆣ폖늻푓蒓솢쯂퍞ꆣ뎼뎣틔黩룟ퟦ횮횾ꆣ뇘탐뇝쿂횮쫖ꆣ뷱뽶
캴쓜벴탐ꆣ�뿉횮�쇮쪢튲ꆣ뷱슄뇝쿂쇮뺩뚼즮쿨ꆣ펭좡런맇ꆣ뙒飇틔퍞ꆣ
죫듳菈ꆣ폖쇮화쯂�펭릩ꆣ뎼훁폞ꆣ뇘횪뇝쿂늻믳런ꆣퟷ웤돧럮ꆣ틔웭
뢣쿩튲ꆣ횱틔쓪�죋颷ꆣ죋횮탄ꆣ黩뺩躟쪿쫼ꆣ푏풎꺐횮퍞ꆣ釲쉄횮뻟뛺ꆣ낲
폐쉽쏷죴듋ꆣ뛸뿏탅듋뗈쫂퓕ꆣ좻냙탕폞�ꆣ틗믳闔ꆣ릶튊뇝쿂죧듋ꆣ貢홞헦
탄탅런ꆣ뷔쳬ퟓ듳쉽ꆣꩱ튻탄뺴탅ꆣ냙탕�캢ꆣ런�뫏룼쾧짭쏼ꆣ럙鿽횸ꆣ
냙잧黩좺ꆣ뷢틂즢ꆣퟔ뎯훁쒺ꆣ�쿠芍킧ꆣ캩뿖镲ꆣ샏짙놼늨ꆣ鞉웤顉듎ꆣ
죴늻벴볓뷻뛴ꆣ룼驶화쯂ꆣ뇘폐铠뇛알짭ꆣ틔黩릩헟ꆣ苻钡쯗ꆣ苷킦쯄랽ꆣ
럇벚쫂튲ꆣ럲런놾틄뗒횮죋ꆣ앣훐蟸퇔핚늻춨ꆣ틂럾쫢텵ꆣ뿚늻퇔쿈췵횮램퇔ꆣ
짭늻럾쿈췵횮램럾ꆣ늻횪뻽뎼횮셸ꆣ뢸ퟓ횮쟩ꆣ볙죧웤짭ꆣ훁뷱짐퓚ꆣ럮웤蟸쏼ꆣ
臭뎯뺩躟ꆣ뇝쿂죝뛸뷓횮ꆣ늻�탻헾튻튊ꆣ뙙�튻푏ꆣ�틂튻퉵ꆣ크뛸돶횮뺳ꆣ
늻쇮믳놊튲ꆣ魲웤짭쯀틑뻃ꆣ뿝탠횮맇ꆣ탗띸횮ꆣ�틋쇮죫豭뷻ꆣ뿗ퟓ풻ꆣ
뺴맭짱뛸�횮ꆣ맅화뫮탐轴웤蟸ꆣ짐쇮컗힣ꆣ쿈틔쳒요ꆣ돽좥늻쿩ꆣ좻�轴ꆣ
뷱齯맊좡탠띸횮컯ꆣ퍈앒퍞횮ꆣ컗힣늻쿈ꆣ쳒요늻폃ꆣ좺뎼늻퇔웤럇ꆣ뙒쪷늻앥
웤쪧ꆣ뎼貍遵횮ꆣ웲틔듋맇ꆣ뢶횮폐쮾ꆣ춶화쮮믰ꆣ폀뵞룹놾ꆣ铠쳬쿂횮틉ꆣ뵞
졦듺횮믳ꆣ쪹쳬쿂횮죋ꆣ횪듳쉽죋횮쯹ퟷ黩ꆣ돶貤뎣졦졦튲ꆣ�늻쪢퓕ꆣ�늻
뿬퓕ꆣ런죧폐ꆣ쓜돉떜뢣ꆣ랲폐퇪뻌ꆣ했볓뎼짭ꆣ짏쳬앒ꆣ뎼늻풹믚ꆣ쫨ퟠ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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짏얭짵ꆣ튻죕ꆣ돶틔쪾퓗뎼ꆣ貢볓훘램ꆣ엡뛈듞좺貦풻ꆣ폺짏ퟰ슠ꆣ한틋
뗃ퟯꆣ좻럇菈金훒醩ꆣ늻뇜�ꆣ�쓜훁듋ꆣ럼웲짔�貒죝ꆣ틔臭홇헟ꆣ짏풻ꆣ
폺퇔컒럮런첫�ꆣ컒ꩱ黩죝횮ꆣ훁홞陼鵨럮런횮ꆣ뗛췵ڃ훂�듙ꆣ뫎맔핑튲ꆣ
폺黩죋뎼ꆣ뛸룒ꂖ뿱뫶ꆣ늻뿉짢ꆣ쫇죋쟩췯ꆣ훁蟸웝ꆣ틠틔ퟯ폺黩죋뎼뷤ꆣ
뛸뵯쫂훐듞횲화홇맙뷔짏쫨햓뻈ꆣ늻뱻ꆣ쯬�뎱훝듌쪷ꆣ 

闾닽컥쓪냋퓂훆ꆣ슄죽듺틑잰ꆣ캴蝌퇔런ꆣ鵨캺횮ꆣ쿱뷌貃앤ꆣ쫇럪벾镲ꆣ
苷듋꺐쯗ꆣ틲뺉좾솕ꆣ싻퇜ퟌ뛠ꆣ틔훁뫄蟸ꆣ뛸鵵늻퍘ꆣ틔훁핔믳죋탄ꆣ
뛸놊틦쏔ꆣ뫵뻅폐즽풭ꆣ菉뺩돇ꆣ즮춽죕轖ꆣ런쯂죕돧ꆣ蓚죋솦췁쒾횮릦ꆣ
詚죋샻黩뷰貚횮ꆣ�뻽퍈躟�횮ꆣ�엤얼뷤싉횮ꆣ规램몦죋ꆣ쒪�
듋ꆣ쟒튻럲늻쳯ꆣ폐쫜웤헟ꆣ튻譄늻뾗ꆣ폐쫜웤몮헟ꆣ뷱쳬쿂즮쓡ꆣ늻뿉蓙钵ꆣ
뷔듽�뛸쪳ꆣ듽큑뛸틂ꆣ쯂폮헐쳡ꆣ쒪횪뱯顏ꆣ뷔颋퓥ꆣ�鑍豭뗮ꆣ镸쯎تحج
솺ꆣ컯솦뗲ꆣ쯗鶲푰ꆣ쒪늻평쫇뛸훂튲ꆣ魲룟ퟦ첫ퟚꆣ틔커뚨떜腹ꆣ틔컄샭
졁쿄ꆣ裌듋뛾뇺ꆣퟣ틔붛냮ꆣ뛸�뿉틔蕞蕞컷랽횮뷌ꆣ앣컒뾹뫢퓕ꆣ�퍞풪ꆣ
틠蝌룯ꆣ? 돽늻녍ꆣ쇷퇜�ퟌꆣ늩퍛잰퇔ꆣ엔쟳�흨ꆣ뇗횮뿉룯ꆣ铠퓚늻틉ꆣ
뛸훐췢화뎼ꆣ蕦폨훁틢ꆣ靬쫨훁꺔ꆣ틋迄쯹했ꆣ한重잧맅횮풴ꆣ돉냙췵횮뗤램ꆣ
鷺컯샻놊ꆣ폨늻힌퇉ꆣ웤쳬쿂쯹닰쯂쯄잧쇹냙쯹ꆣ�쯗즮쓡뛾쪮쇹졦죋ꆣ쫕
돤菉뚐釴ꆣ닰헐쳡챭죴쯄졦쯹ꆣ쫕룠짏쳯钵잧졦ꆣ쫕얫黩菉뚐釴ꆣ쪮컥
졦죋ꆣ즮쓡賙훷뿍ꆣ쏷췢蟸횮뷌ꆣ샕듳쟘쓂흯땮죽잧죋�쯗ꆣ늻훐졁횮
ꆣ釲ꆣ잰맅캴탐ꆣ쯆貢폐듽ꆣ벰뷱녍좥ꆣ�홞齯镲ꆣ�뛨늻顉횮춽ꆣ틑�
잧졦ꆣ轕떤ꕏ齯폃횮뻓ꆣ뫎荼잧ꆣퟔ듋쟥鱑펖죋ꆣ쒽齯黩횮샭ꆣ몆틗黩헾ꆣ돉
튻쯗횮릦ꆣ貢쪹쇹뫏잭샨ꆣ춬驷믊뮯ꆣ짐틔룯뇗횮쪼ꆣ죕폃늻횪쿂훆쏷춢ꆣ틋
폨횾ꆣ탻臑훐췢ꆣڃ쪹횪슄ꆣ 

唐會要卷四十八 

  議釋教下 

大中六年十二月。祠部奏。當司伏准累年赦文。及別敕建置佛堂。並剃度僧尼等。
伏以陛下護持釋教。以濟群生。自出聖慈。孰不知感。非欲華飾寺宇。廣度僧尼。
興作勞人。匱竭物力。近日天下。未喻聖心。建置漸多。剃度彌廣。奢靡相尚。
浸以日繁。恐黎甿因茲受弊。臣職司其局。不敢曠官。當陛下求理納諫之時。是
小臣罄竭肝膽之日。伏乞允臣所奏。明立新規。舊弊永除。天下知禁。如此見佛
法可久。民不告勞。時宰臣因是上言。伏以西方之教。清淨為宗。拯濟為業。國
家宏闡已久。實助皇風。然度僧不精。則戒法隳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有
司舉陳。實當職分。但須酌量中道。使可久行。自後應諸州准元敕置寺外。如有
勝地名山。靈蹤古跡。實可留情。為眾所知者。即任量事修建。卻仍舊名。其諸
縣有戶口繁盛。商旅輻輳。願依香火。以濟津梁。亦任量事。各置院一所。於州
下抽三五人住持。其有山谷險難。道途危苦。羸車重負。須暫憩留。亦任因依舊
基。卻置蘭若。並須是有力人自發心營造。不得令姦黨。因此遂抑斂鄉閭。此外
更不得輒有起建。如引別敕處分。不在此限。其僧尼踰濫之源。皆緣私度。本教
遮止。條律極嚴。不得輒有起建。如可容姦。必在禁絕。犯者准元敕科斷訖。仍
具鄉貫姓號申祠部上文牒。其官度僧尼。數內有闕。即仰本州。集律僧眾同議。
揀擇聰明有道性。已經修鍊。可以傳習參學者。度之。貴在教法得人。不以年齒
為限。若惟求長老。即難奉律儀。剃度訖。仍具鄉貫姓號申祠部請告牒。其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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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行堅精。願尋師訪道。但 有本州公驗。即任遠近遊行。所在關防。切宜覺察。
不致真偽相雜。藏庇姦人。制可。 

鹹通二年。上以志奉釋氏。怠於朝政。左散騎常侍蕭倣上疏論之曰。臣聞元祖之
道。用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以仁義為本。如佛者。方外之教。非帝王所能慕也。
昔貞觀中。高宗在東宮。以長孫皇后疾厲。上言度僧。以資福事。後曰。佛者異
方之教。存而勿論。豈以一女子。而紊王道乎。故諡曰文德。且母后之論。尚能
若此。哲王之心。安可反是哉。疏奏。上甚嘉之。 

六年。尚書右丞李蔚復上疏諫曰。臣聞孔子聖者也。言必稱周任之言。苻融賢者
也。諫必稱王猛之議。誠以事求師古。詞貴達情。陛下自纂帝圖。克崇佛事。臣
採本朝名臣奏啟之言。以證奉佛始終之要。天後時。曾營大像。狄仁傑諫曰。功
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中宗時。公主貴戚奏度僧尼。姚崇諫
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造二道宮。辛替否諫曰。自夏
以來。淫雨不解。穀荒於壟。麥爛於場。陛下聖人也。遠無不知。陛下明君也。
細無不見。而造不急之觀。賈六合之怨。又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為基。慈悲為
主。今三時之月。穿池沼。損命也。殫府庫。損人也。廣殿宇。營身也。損命則
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臣觀仁傑。天後時上公也。崇。開元時
賢相也。替否。睿宗之直臣也。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嘆惜其言之不行也。伏
望詳前事之安危。覽昔賢之啟奏。營繕之閒。稍宜停減。疏奏。優詔嘉之。 

  寺 

顉쯂 �颷랻ꆣ놾쯥쿉뚼豭ꆣ커뗂풪쓪ꆣ룟ퟦ黩쓡쏷헕轕豭훃흃맻쯂ꆣ�퍞뻅
쓪ꆣ轕쯂솢黩룟ퟦ葥轒ꆣ첖낲豭ꆣ荸풪쓪쪮튻퓂쪮컥죕ꆣ轕豭솢顉쯂ꆣ
웤豭훐菈죋틆뻍ꭉ쇪ꆣ 

闾닽쯂 뷰돇랻ꆣ놾쯥몣쇪릫�죴핸햬ꆣ셸貎풪쓪ꆣ셸躟죫ꆣ첫ퟚ뇸듋ꆣ
커뗂풪쓪ꆣ틲훃黩쯂ꆣ 

돧셸쯂 觛랻ꆣ놾쯥퇓쇪릫햬ꆣ커뗂죽쓪ꆣ맰릫훷黩�듈뺰쯹솢ꆣ 

돾蟸쯂 镸닽랻ꆣ놾쯥轕앤뗀쯂ꆣ룟ퟦ웰셸첫풭ꆣ뗚컥ퟓ훇퓚뺩ꆣ黩쇴쫘쫀
躟쯹몦ꆣힷ럢돾췵ꆣ틲솢쯂ꆣ 

앤쉽쯂 춨셸랻ꆣ놾룟ퟦ鶓لمح앦햬ꆣ커뗂풪쓪ꆣ틔黩춨셸豭ꆣ�퍞풪쓪ꆣ솢黩쓡
쯂ꆣ 

 풪쓪룄쏻ꆣلمح앤쯂 헾랻ꆣ�퍞컥쓪ꆣ첫ퟓ돐재솢黩腋맢쯂ꆣ짱لمح

앤뢣쯂 탞뗂랻ꆣ놾췵뻽삪햬ꆣ�퍞냋쓪ꆣ첫ퟚ黩첫쓂믊뫳ힷ뢣ꆣ솢黩뫪뢣쯂ꆣ
짱لمح풪쓪룄쏻ꆣ 

컷쏷쯂 퇓뾵랻ꆣ놾쯥풽蟸릫韮쯘햬ꆣ커뗂돵ꆣ졦뒺릫훷뻓힡ꆣ�퍞훐ꆣ�췵
첩ꆣ첩쯀ꆣ쓋솢黩쯂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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듈뛷쯂 镸닽랻ꆣ쯥齯슩轕쯂ꆣ�퍞뛾쪮뛾쓪쪮뛾퓂뛾쪮쯄죕ꆣ룟ퟚ퓚뒺豭ꆣ黩
컄뗂믊뫳솢黩쯂ꆣ맊틔듈뛷黩쏻ꆣ쯂菈뢡衄ꆣ폀믕죽쓪ꆣ즳풪�쯹솢ꆣ 

쟠لمح쯂 탂닽랻ꆣ놾쯥轕룐쯂ꆣلمح쮷뛾쓪ꆣ탂돇릫훷ퟠ솢黩퍞틴쯂ꆣ뺰뛾쓪
룄쏻ꆣ 

돧뺴쯂 낲랻ꆣ놾쯥轕쯂ꆣ룟ퟦ黩낲릫훷솢黩쓡쯂ꆣ룟ퟦ뇀ꆣ룄黩豭ꆣ틔
黩葥轒ꆣ폖黩쯂ꆣ 

�쉽쯂 돧죊랻ꆣ놾첫캾豏齯볉햬ꆣلمح쮷죽쓪ꆣ黩컄뗂믊뫳ힷ뢣ꆣ솢黩쓡쯂ꆣ
 뫠쯄쓪ꆣ迍黩즮쯂ꆣڃ

헐뢣쯂 돧셸랻ꆣ놾재럢뛾쓪ꆣퟚ퓚랪쯹솢ꆣ웤뗘놾쯥헽퍘轕쯂ꆣ쓏놱ꆣ
腋ퟚ퍈횮ꆣ 

돧뢣쯂 쇖쿩랻ꆣ놾쫌훐韮릧죊햬ꆣڃ뫠뛾쓪뻅퓂뛾죕ꆣ틔커췢쫏햬솢첫풭쯂ꆣ
뒹린죽쓪쪮뛾퓂ꆣ룄黩캺蟸쯂ꆣ�돵풪쓪컥퓂쇹죕ꆣ룄黩돧뢣쯂ꆣ 

맢햬쯂 맢햬랻ꆣ荸뛾쓪ꆣ췻髢헟퇔듋랻폐꺐髢ꆣ쇮뻲ꆣ뗃쪯? ꆣ뗃짡샻졦
솣ꆣ쯬듋뗘솢黩쯂ꆣ 

쭝뢣쯂 뮯랻ꆣ냫틔陼ꆣ쯥龬뗛퓚랪앦햬ꆣ커뗂훐ꆣ�짐闸폒荗짤쪒걲黩血ꆣ
걲ퟓꆣ짐쿥돇릫훷ꆣ늻폻앣맃꺐뻓ꆣ쯬血뗘퓬햬ꆣ릫훷ퟤꆣ맙쫐黩펢
췵햬ꆣ컄쏷풪쓪죽퓂쪮뛾죕ꆣ黩룟ퟚ솢黩ꭉ뢣쯂ꆣ훁쇹쓪쪮튻퓂ꆣ�룄黩쭝
뢣쯂튲ꆣ 

앤쳆쯂 첫貎랻ꆣ짱لمح풪쓪죽퓂쪮뛾죕ꆣ첫욽릫훷黩쳬솢黩�顏쯂ꆣ풪뛾
쪮쓪쇹퓂웟죕ꆣ룄黩앤쳆쯂ꆣ 

폀觛쯂 폀낲랻ꆣ뺰لمح죽쓪ꆣ黩폀觛릫훷쯹솢ꆣ 

낲蟸쯂 颷랻ꆣ뺰풪쓪뻅퓂쪮튻죕ꆣ鋎لمح鶓앦햬黩쯂ꆣ뇣틔놾럢낲蟸黩쏻ꆣ 

헂뺴쯂 춨뮯췢ꆣ듳驶뛾쓪웟퓂쪮뻅죕ꆣ菈쫌뎯뛷했틔돇陼읦黩헂뺴믊뫳솢
黩쯂ꆣ틲닰룧쫦몲햬ꆣ벰쟺붭냙쮾뾴컝ꆣ벰퍞飇퓬퇉ꆣ 

貚醪쯂 뗀헾랻ꆣ듳驶쯄쓪헽퓂뛾쪮뻅죕ꆣ쿂쫌색췵뽎ꆣ鋎햬ퟠ黩쯂ꆣ틔쓪첖
黩쏻ꆣ 

풪쓪뛾퓂ꆣ룄黩훐앤쯂ꆣ폒텡لمح앤쯂 貎죊랻ꆣ�퍞웟쓪ꆣ솢黩놊쿣쯂ꆣ훁짱لمح
辈뺰풴짏쫨풻ꆣ럼튊쳬쿂화훝ꆣ룷훃튻듳쳆훐앤쯂퍞ꆣ만틔쪽飋닽�ꆣ맢�
쏻ꆣ론폐캴낲ꆣ왣퇔쫇ꭉꆣ훁폀닽뗇럢ꆣ蒓횮黩뽨쏻헟ꆣ쫇쿈쉽쫜衄샕쏻횮쯹ꆣ
뇝쿂쮼뛸럮횮ꆣ늻쇮룼룄ꆣ뷱쉽짆裳듈ꆣ횮黩쯂헟ꆣ쫇뇝쿂짮죊훁킢횮뗂ꆣ
맅쿈뗛듺ꆣ캴횮잰슄ꆣ魲쳆�ퟔ돧ꆣ훜퍈鏡헾ꆣ쒸ퟓ돉顉ꆣ훜쳦쳆앤ꆣ뵂죽뎯ꆣ
뛸뮯�튻뵹ꆣ魲돐迍ꆣ럇홞훐앤ꆣ럲퇔훐앤헟ꆣ훐폐ퟨꆣ늻돐뵹驶ꆣ볈럮돉
훜횮顉ꆣ貍鍐쿈쉽횮�ꆣ뻽퍈앒횮ꆣ뫱쒪횮훘ꆣ훐앤솢첖ꆣ캴틦잰튎ꆣ틔뎼폞튊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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쯹훃듳쳆훐앤쯂퍞벰衄쪷ꆣ腋돶훆핡ꆣڃ했돽훐앤횮ퟖꆣ횱틔쳆لمح앤黩쏻ꆣ쫼췻
잰뻽퍈ꆣ뻣돐헽뵹ꆣ훜쳆貚驶ꆣ릲蕦짱슔ꆣ짏뱻횮ꆣ틲붵풻ꆣ컄쫥횮웰쇪ꆣ
짙뾵횮틲쳕헽ꆣ훐앤횮첖ꆣ샭꺐욝ꆣ쮼룯잰럇ꆣ틔驷쫂貍ꆣퟔ뷱틑ꆣ늻뗃퇔
훐앤횮첖ꆣ웤쳬쿂듳쳆훐앤쯂퍞ꆣ틋룄黩لمح앤쯂퍞ꆣ화죧듋샽ꆣ腋벴쇮룄ꆣ 

쳬豭쯂 퍞짆랻ꆣ룟ퟦلمح鶓앦햬ꆣ�퍞쇹쓪솢黩쯂ꆣ 

쳬얮쯂 뛘顉랻ꆣ�퍞뻅쓪ꆣ훃黩뺰뢣쯂ꆣ커첫뫳룄黩쳬얮쯂ꆣ 

뺴郛쯂 金죊랻ꆣ酣뛾쓪ꆣ킢뺴퓚뒺豭ꆣ黩룟ퟚ커첫뫳솢횮ꆣ틔뺴郛쯂黩쏻ꆣ
훆뛈앣컷쏷쯂춬ꆣ쳬쫚뛾쓪ꆣ룄黩런쫚펛쯂ꆣ웤폖룄黩뺴郛쯂ꆣ 

뢣쿈쯂 �쮇랻ꆣ커첫쒸韮쫏햬ꆣ짏풪뛾쓪ꆣ솢黩첫풭쯂ꆣ뒹린죽쓪뛾퓂ꆣ룄
黩캺蟸쯂ꆣ쳬쫚뛾쓪ꆣ룄黩뢣쿈쯂ꆣ 

觛쯂 볎짆랻ꆣ觛풪쓪ꆣ커띑جمح짺힃ꆣ듳짢룄풪ꆣ죔훃觛쯂ꆣ 

돧쿈쯂 흃쉽풪쓪헽퓂쪮냋죕ꆣ틔돧쿈뢮黩쯂ꆣ풪뛾쪮쯄쓪뻅퓂튻죕ꆣ룄黩轖
뢣쯂ꆣ 

쉽짆쯂 헂짆랻ꆣ짱لمح풪쓪뛾퓂ꆣ솢黩훐앤ꆣ뛾쓪ꆣ훐ퟚ黩커첫뫳ힷ뢣ꆣ룄黩쉽
짆쯂ꆣ쯂菈裳듈ꆣ훐ퟚ黩커쯹솢ꆣ뺰لمح쯄쓪헽퓂뛾쪮냋죕훆ꆣ陼뚼쯹퓬쉽짆
쯂ꆣ룼췘컥쪮늽ꆣ틔轖즮랿ꆣ펋웆냙탕钵쪮볒ꆣ녏달뙒쪷쯎蓕맢짏쫨홇풻ꆣ
뇝쿂킢쮼�顏ꆣ돧붨런쯂ꆣ췁쒾횮릦ꆣ읦蟀쮹꺅ꆣ즮랿뺫짡ꆣ퇧ퟸ폐ꆣ뙕폮뗀
裶ꆣ붛탐틑ퟣꆣ룼쫂췘ꆣ詚죋뇣샻ꆣ�헟폐鳏�횮酮ꆣ뢻헟齯낲뛂횮쯹ꆣ탐럇
벱쟐ꆣ뫎훁쮹ꆣ魲뫍끬짺ꆣ능횲틁쪼ꆣ앤틛뚡붳ꆣ轕鞉�릦ꆣ튻럲늻룻ꆣ뇘
폐헟ꆣ죽镲횮蓕ꆣ낲뿉詚퇉ꆣ뎼슄쪧맭짱횮탄ꆣ뿉틲컗힣뛸홸ꆣ쪧뻽횮탄ꆣ
뿉틲ퟳ폒뛸홸ꆣ쪧뢸쒸횮탄ꆣ뿉틲퍈웝뛸홸ꆣ캨쪧냙탕횮탄ꆣ늻뿉뷢튲ꆣ뇝쿂틔
졦냮黩쓮ꆣ뫎폃苻튻컯횮탄ꆣ醪췘쯂ꆣ했쾶ꆣ쫨ퟠꆣ짏늻뱻ꆣ 

낲蟸쯂 탻뷌랻ꆣ놾릝鲡첫ퟓ햬ꆣ짱لمح뛾쓪ꆣ솢黩돧뛷쯂ꆣ룄黩크蟸쯂ꆣ뺰
풪쓪쪮뛾퓂쇹죕ꆣ룄黩낲蟸쯂ꆣ 

뫉鷉쯂 틋죋랻ꆣ첫顏풪쓪뛾퓂쪮웟죕ꆣퟚ퓚랪ꆣ黩커첫뫳ힷ뢣쯹솢ꆣ돵쏻듈
鷉쯂ꆣ짱لمح뛾쓪ꆣ룄黩뫉鷉쯂ꆣ웤镲컷뺩틠솢뫉뛷쯂ꆣ 

럮蟸쯂 탞탐랻ꆣ놾辈틗횮햬ꆣ캴돉뛸틗횮钡ꆣ�첫욽릫훷죩쒸럮蟸럲죋ꆣ貤
ퟠ黩쯂ꆣ 

헑돉쯂 뗀맢랻ꆣ놾즳풷녏횮뗘ꆣ뺰لمح풪쓪ꆣ쫼죋솢黩낲颷쯂ꆣ쫏필ꆣ룄黩
뺰쯂ꆣ貤폖黩헑돉믊뫳ힷ뢣ꆣ룄黩헑돉쯂ꆣ 

졁蟀쯂 뺰탐랻ꆣ뺰죽쓪솢黩쯂ꆣ풪뛾쪮튻쓪ꆣ룄黩춬뗂쯂ꆣ 

쳆앤쯂 �퍞죽쓪쪮뛾퓂튻죕푴ꆣ폐쯥쪧뗀ꆣ뻅럾럐ꆣ퍈뾂풪죖ꆣ훂욝쏷랥ꆣ
쫄쓁뗇ꆣ퓸齯貎驱ꆣ쮼쯹틔飤솢뢣쳯ꆣ鷺웤ꁉ웇ꆣ뿉붨셸틔臭ꆣ붻뇸횮첎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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黩셸쪿탗춽ꆣ짭죖헟ꆣ룷붨쯂葸ꆣ헐퇓蓙艈ꆣ램맄쯹헱ꆣ힃퇗믰쟠즏ꆣ쟥
쯹슄ꆣ틗뿠몣폚룊슶ꆣ쯹쮾틋솿뚨첎쯹ꆣ腋솢쯂쏻ꆣ횧엤즮춽ꆣ벰탞풺폮ꆣ뻟
黩쫂靬틔슄ꆣ죔쏼폝쫀쓏ꆣ샮냙쮎ꆣ쯬솼ꆣ躟맅ꆣ컄놾ꆣ푓뺴ퟚꆣ훬ퟓ짝
뗈ꆣ黩놮펛ꆣ릦顉ꆣ웆蒢커훜럚훝ꆣ솢뫪鷺쯂ꆣퟚ헽쟤샮냙쮎黩놮ꆣ웆쯎
샏짺폚藎훝ꆣ솢웕鷺쯂ꆣ훸ퟷ색푓뺴ퟚ黩놮ꆣ웆쯎뷰蒂镸훝ꆣ솢듈쯂ꆣ웰
뻓색쯬솼黩놮ꆣ웆췵쫀돤�즽ꆣ솢헑퍘쯂ꆣ훸ퟷ색폝쫀쓏黩놮ꆣ웆록붨
뗂폚髯쮮ꆣ솢뗈듈쯂ꆣ쏘闸녏躟맅黩놮ꆣ웆蒢뫚鮳훝ꆣ솢헑뢣쯂ꆣ훐闸
쫌색컄놾黩놮ꆣ틑짏腋�퍞쯄쓪컥퓂붨퓬꺅ꆣ 

듈뗂쯂 뺩헗뢮커릦뽨酣짆豭컷냙늽ꆣ�퍞컥쓪ꆣ黩첫쓂믊뫳맊훃ꆣ틔듈뗂쏻횮ꆣ 

폀믕쇹쓪헽퓂죽죕ꆣ헑쇪苈훃튻쯂ꆣ짐闸폒荗짤쯬솼홇풻ꆣ훐볈쫇뇝쿂쯹뚼ꆣ
ퟔ낲뛸훆쯄몣ꆣ웤크쪿틑짏ꆣ쾤쫇뇝쿂퇀ꆣ뇝쿂뇘폻돋鳧�ꆣ죴늻틛
훐죋ꆣ늻쓜鷺쫂ꆣ평듋퇔횮ꆣ샭郛쾧ꆣ뷱헟헑쇪붨퓬런쯂ꆣ캨폻퓧돉웤릦ꆣ
뫍맍ꆣ뷔쫇듟웈끬잲ꆣ훝틑놱ꆣ훝틑컷ꆣ믲튻냙샯ꆣ믲뛾냙샯ꆣ뷔臭뢰ퟷꆣ
쯬띥镲퓂ꆣ�웤쯹ꆣ뇝쿂컴蝌핚뫪뢣쯂즮ꆣ컒셸믮쥮짺ꆣퟮ黩릦뗂ꆣ쟒폖뷱
헟쯹퓬ꆣ훆뛈鳊뙕뚨쯂葴듳뫪뢣ꆣ쯂ퟔ늻뿉듳뫪뢣ꆣ볈폐陼뗀헷틛ꆣ듋쯂틠틋
鵵듎탞ꁉꆣ죽뛾쓪뗃돉ꆣ틠캴黩�ꆣ 

재럢풪쓪헽퓂쪮웟죕ꆣ莼훝훃퍞쯂룷죽쯹ꆣ퍞틔ퟏ荍祝졦驱黩띑ꆣ쯂틔럢蹛럇
龟훘�黩쏻ꆣ룷뛈뛾웟죋ꆣ 

쳬쫚풪쓪쪮퓂뛾쪮뻅죕ꆣ菉뺩벰쳬쿂화훝ꆣ룷훃듳쯂튻쯹ꆣ훁풪뛾쪮쇹쓪쇹
퓂튻죕ꆣ腋룄黩풪쯂ꆣ 

뺰뛾쓪웟퓂ꆣퟳ쪰�탁쳦럱쫨홇풻ꆣ럲뷌틔쟥鱑黩놾ꆣ듈놯黩훷ꆣ맊遡뗀
틔鷺컯ꆣ늻黩샻폻틔鍰죋ꆣ맊遡췼벺틔좫헦ꆣ늻黩ꁉ짭틔몦뷌ꆣ죽镲횮퓂ꆣ뻲즽
뒩뗘ꆣ鍰쏼튲ꆣ骗뢮첓ꆣ鍰죋튲ꆣ轖뗮새ꆣꁉ짭튲ꆣ鍰쏼葴늻듈놯ꆣ鍰죋葴
늻鷺컯ꆣꁉ짭葴늻쟥鱑ꆣ�듳쉽듳짱횮탄뫵ꆣ뎼틔黩럇돧뷌튲ꆣퟔ쿱췵컷쿂ꆣ런
뷌陼苷ꆣ쟠식늻죫폚훜잰ꆣ냗랽탐鵨ꆣ쇷폪즢ꆣ잧뗛냙췵ꆣ辛쪢뛸蟸
辛뿕ꆣ탅辛훘뛸떜辛듳ꆣ뢲�쁞�ꆣ퓸늻룄춾ꆣ镸뎼틔럮런좡흉ꆣ솺췵틔鋎짭鍫
쾶ꆣ죴틔퓬쯂뇘웚黩훎ꆣ죋늻ퟣ黩붛냮ꆣ葴틳훜틑췹뷔낵腹ꆣ鵨캺틑붵뷔쉽
쏷ꆣ틳훜틑췹黩늻ꆣ鵨캺쯈붵黩늻뛌ꆣ뎼슄쿄黩쳬ퟓꆣ뛾쪮듺ꆣ뛸틳쫜횮ꆣ
틳黩쳬ퟓꆣ뛾쪮듺ꆣ뛸훜쫜횮ꆣ훜黩쳬ퟓꆣ죽쪮듺ꆣ뛸鵨쫜횮ꆣퟔ鵨틔ꆣ
驶듺뿉횪튲ꆣ뫎헟폐뗀횮ꆣ齯뗀횮뛌ꆣ�틲웤롆뷰폱ꆣ탞쯾轒ꆣ랽튊쿭뫵ꆣ
뎼틔黩鱰ퟁ뗱횮�ꆣ틔��죋ꆣ쫇폐죧臭횮뗂ꆣ쾢뒩뻲횮뿠ꆣ틔좫삥콸ꆣ쫇폐죧
臭횮죊ꆣ셔ꁉ颋횮횱ꆣ틔뵯��ꆣ쫇폐鲫커횮릦ꆣ鱰늻벱횮떓ꆣ틔�솮쟥ꆣ쫇폐
쳆폝횮훎ꆣ뇝쿂뺏웤쯹벱ꆣ벱웤쯹뺏ꆣ퍈캴臭뛸쫨튊퓚ꆣ쪧헦貍뛸벽첓齯ꆣ훘쯗
죋횮쯹黩ꆣ�쳬ퟓ횮릦顉ꆣ뎼쟐춴횮틓ꆣ꺔뷱돶�틀蓝헟ꆣ녍뛈黩즳辛ꆣ뇜틛誦
펞헟ꆣ녍뛈黩즳辛ꆣ웤쯹캴뛈ꆣ캩�죋앣짆죋뛺ꆣ貢뫎틔ퟷ릠뫵ꆣ貢뫎틔ퟢ�뫵ꆣ
貢뫎틔솦틛뫵ꆣ뎼틔黩돶볒헟鋎襭쯗ꆣ엳ئى齯쮽郛ꆣ뷱횳�ꁉ짺ꆣ헌퍈飤ئىꆣ
탳웞ퟓꆣ쫇훂죋틔骧뗀ꆣ럇轖뗀틔쟳죋ꆣ럼튊뷱횮豭퍞앟ꆣ캨뺩躟횮앣싥ꆣ
늻퓶탞ꆣꩱ뿖짝کꆣ뇝쿂蝌폻쳮돘襱ꆣ뻨풷ꆣ틔햰�죋齯깡顉헟ꆣ뷱쳬쿂런
쯂ꆣ쥷齯웤钵ꆣ튻쯂쳃뗮ꆣ놶뇝쿂튻豭ꆣ觑ک짵틓ꆣ폃뛈�틓ꆣ쫇쪮럖쳬쿂횮�ꆣ
뛸런폐웤웟냋ꆣ뇝쿂뫎폐횮틓ꆣ냙탕뫎쪳횮틓ꆣ뎼론춴횮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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뺰لمح뛾쓪뻅퓂ꆣ腋훝쟥풴뽨캾藎풪첫짏쫨풻ꆣ뇝쿂쇹뫏黩볒ꆣ졦냮ퟷ훷ꆣ늼듈놯
폚즳뷧ꆣ飤릦顉풪뷙칕貚쥷ꆣ뷓펰뚼ꆣ葸لمح豭ꆣ쿠췻뚼틘ꆣ좻쫏헦뷌ꆣ
욽뗈黩ퟚꆣ놾횮틔듈놯ꆣ볓횮틔臑쪩ꆣ럼뇝쿂轖욽쪩횮뗂ꆣ돉폽횮뛷ꆣ믘ꁉ
颋횮�ꆣ돤붮裶횮�ꆣ葴죧臭臑쪩횮램튲ꆣ�횮띙늯ꆣ믝벰몮ꆣ葴죧臭듈놯횮
뮯튲ꆣ뵺빝볈탐ꆣ훐췢邂ꆣ葴죧臭욽뗈횮뷌튲ꆣ뎼횔내뷰蒂냣죴붛ꆣ죴틔즫
튊컒ꆣ틔틴슕쟳컒ꆣ쫇죋탐킰뗀ꆣ늻쓜튊죧臭ꆣ쫇횪듳돋횮ퟚꆣ슕즫늻튊ꆣ�
횮틢ꆣ퓚뗱ퟁ횮릦ꆣ뷱횮ퟷ헟ꆣ뎼쯹캴폷ꆣ죽쓪헽퓂뛾쪮웟죕ꆣ퇧쫌뎼뷼퍈
샦血ꆣ틲蚖틔镲헾뗃쪧ꆣ뵻훝듌쪷돉ثه貦풻ꆣ럲뷌횮푏ꆣ틔듈놯黩훷ꆣ쥷폻
틦졦탕ꆣ鷺쓁좺짺ꆣ죴쓋폮헤앟ꆣ賓�貚쯾ꆣ뫄뷟뢮軬ꆣ蓚틛짺죋ꆣ釖럇원쭟
짆샻횮탄ꆣ믲꺐죧臭듳놯횮횼ꆣ뎼苤슚랽蹛ꆣ�뫩�ꆣ룒왣쪁ꆣ뿱췽쯀ퟯꆣ
훐闸쇮쪒훁훒ퟠ풻ꆣ랽뷱냙탕�랦ꆣ�뺳캴貎ꆣ뢮님菈뿕ꆣ艽轛늻貍ꆣ한틋릝�
폃횮�ꆣ쪡췁쒾횮릦ꆣ蓕듦�쫂ꆣ郛쾧죋솦ꆣ쯂퍞횮틛ꆣ貍뿉쟒춣ꆣ돉ثه횮퇔ꆣ
럼쾣鋱뱻ꆣ뇸늿짐闸춬훐闸쿂죽욷쯃솢짏쫨풻ꆣ뎼론튊뇈헟ꁉ퓬쯂퍞ꆣ웤钵
顏뛠ꆣ뷔蓕뫪늩ꆣ뢂돧맥کꆣ듳葴�튻뛾쪮졦ꆣ킡葴짐폃죽컥졦ꆣ싔펋뚼ꆣ폃
��蓓훁잧졦틑짏ꆣ��쒾쪯ꆣ죋얣늻춣ꆣ轕죋릦ꆣ몦�蓕ꆣ쫂볈럇벱ꆣ镲뛠풹
ꆣ맊풻ꆣ늻ퟷ齯틦몦폐틦ꆣ릦쓋돉ꆣ늻�꺐컯�폃컯ꆣ죋쓋ퟣꆣ한퓕듋퇔ꆣ쟒
풪쿳쏘쏮ꆣ驷볅鳧ꆣ릶럇쎑탄뚨믛ꆣ화램뷔짦폐黩ꆣ훁죧췁쒾뗱뿌뗈ꆣ캩쫇骗
뷟죋솦ꆣ떫豗뮥쿠핆کꆣ�붵럼짭탄ꆣ랲쯹앤릦ꆣ뷔뻲ꆣ콕콸퓚췁ꆣ띎
ퟮ뛠ꆣ쎿죕骢苻ꆣ蓓벴졦펋ꆣ�쓪죧듋ꆣ鍰몦뿉횪ꆣ훁뗀볈폐맔ꆣ퓚짺죋顏黩
鍰ꆣ뇝쿂�늻짮쮼횮ꆣ 

�풪쪮죽쓪쯄퓂ꆣ쟺붭쓏辛샕ꆣ틋�쏻�풪웕鷺쯂ꆣ 

풪뫍뛾쓪뻅퓂ꆣ돉뚼뢮틋훃쉽觛쓏욽뛾런쯂ꆣ 

쪮뛾쓪뛾퓂ꆣ훃풪뫍쉽觛런쯂폒짱닟�ꆣ 

酣풪쓪죽퓂ꆣ蒢뾂했틔폄훝쮽뗚黩런쯂ꆣ푴틔裳뛷쏻ꆣ죔잲훐맙붹荍틔쯂
�횮ꆣ 

첫뫍뛾쓪쪮퓂ꆣ뫓훐퍞달쪹톦챏ퟠꆣ훐靬즽챭죴ꁉ붨횮돵ꆣ폐菉좪鲥돶ꆣ했�
黩첫뫍쯂ꆣ迄횮ꆣ 

闾닽컥쓪웟퓂ꆣ훐闸쿂ퟠꆣ쳬쿂화훝뢮쯂ꆣ鏾쇮쪽ꆣ짏훝틔짏ꆣ腋뫏蟸볉죕벯
맙샴탐쿣ꆣ뎼뗈짌솿ꆣ짏훝틑짏뫏탐쿣ꆣ훝룷쇴쯂튻쯹ꆣ돤蟸볉죕탐쿣ꆣ쇐쉽헦
죝ꆣ뇣틆죫뫏쇴쯂훐ꆣ웤쿂훝쯂腋뫏轕骧ꆣ횼ꆣ쯹뫏쇴쯂ꆣ죧짡폮뺫졁헟ꆣ벴
쇴ꆣ죧쫇轕规늻뾰헟ꆣ틠틋骧돽ꆣ떫蟸볉죕꺔훝豭퍞菈탐쿣ꆣ늻뇘뚨좡쯂쏻ꆣ
틀ꆣ웤퓂폖ퟠꆣ했菉뷖뫏쇴쯂쪮쯹ꆣ쎿쯂쇴즮쪮죋ꆣ횼ꆣ틋쎿뷖룷쇴쯂菉쯹ꆣ
쎿쯂룷쇴죽쪮죋ꆣ 

쇹쓪헽퓂ꆣퟳ폒뷖릦뗂쪹ퟠꆣힼ뷱퓂컥죕짢闸릝컄ꆣ짏뚼菉뷖ꆣ쿈룷쇴쯂菉쯹ꆣ
틀잰캯릦뗂쪹쫕맜ꆣ웤쯹쳭쯂ꆣ轕쯂훐鋾鏱뾰탞붨헟ꆣ뎼뷱ퟳ뷖횔뻟鋾鏱훃쯂
냋쯹ꆣ벰钵菈믘룄쏻ꆣ럖컶죧ꆣ菉쯹틀잰쏻ꆣ앤쳆쯂ꆣ놣觛쯂ꆣ쇹쯹룄쏻
앦ꆣ즮쯂쯄쯹ꆣ貚醪쯂룄黩�쉽쯂ꆣ쟠لمح쯂룄黩흯蟸쯂ꆣ원쳡쯂룄黩놣쳆쯂ꆣ
쟥뙕쯂룄黩낲蟸쯂ꆣ뺉볜钵짙ꆣ좡졁쯂�뷓돤钵ꆣ쓡쯂뛾쯹ꆣ램쯂룄黩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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낲쯂ꆣ돧뺴쯂룄黩쳆닽쯂ꆣ폒뷖훃냋쯹ꆣ뛾쯹쿈ힼ쇴ꆣ컷쏷쯂했룄黩뢣觛쯂ꆣ
읦蟀쯂룄黩쉽觛쯂ꆣ냋쯹쳭훃뛾쯹ꆣ했틀앦쏻ꆣ즮쯂튻쯹ꆣ잧뢣쯂ꆣ쓡쯂튻쯹ꆣ
앤풪쯂ꆣ쇹쯹했룄쏻ꆣ즮쯂컥쯹ꆣ뮯뛈쯂룄黩돧뢣쯂ꆣ폀첩쯂룄黩졦觛쯂ꆣ鳘蟸
쯂룄黩돧쉽쯂ꆣ붛탐쯂룄黩لمح앤쯂ꆣ럮뛷쯂룄黩앤뢣쯂ꆣ쓡쯂튻쯹ꆣ졦짆쯂룄黩
퇓쳆쯂ꆣ횔뚨鋾鏱쳭훃벰룄쏻럖컶죧잰ꆣ횼ꆣ틋틀ꆣ 

듳훐풪쓪죽퓂ꆣ闾닽벾쓪ꆣ腋쪡쯂폮ꆣ꺐랽횮뷌ꆣ齯鍰黩헾횮풴ꆣ훐蟸
횮죋ꆣ뻃탐웤뗀ꆣ룯�꺔ꆣ쫂캴뫪ꆣ웤즽蓙뺰ꆣ쳬쿂훝뢮ꆣ闾닽컥쓪쯄퓂
쯹轕쯂폮ꆣ폐쯞앦쏻즮ꆣ迍쓜탞蒓ꆣ튻죎힡돖ꆣ쯹쮾늻뗃뷻횹ꆣ뛾쓪헽퓂죽죕
릝컄ꆣ짏뚼돽풪훃쯂췢ꆣ쎿뷖룼룷쳭훃쯂컥쯹ꆣ陼뚼릲쳭훃컥쯹ꆣ즮쯂죽쯹ꆣ쓡
쯂뛾쯹ꆣ죔쎿쯂뛈컥쪮죋ꆣ틦읇鍐鶙腋웑쿥뗈냋뗀ꆣ돽풪훃쯂컥쯹췢ꆣ룼쳭훃
즮쯂튻쯹ꆣ쓡쯂튻쯹ꆣ화뗀릝뛈듌쪷훝ꆣ돽풪훃쯂췢ꆣ룼쳭훃쯂튻쯹ꆣ웤쯹훃즮
쯂ꆣ뫏뛈죽쪮죋ꆣ화뗀맜菈훝ꆣ캴훃쯂첎ꆣ틋훃즮쓡쯂룷튻쯹ꆣ쎿쯂뛈죽쪮죋ꆣ
컥앟즽틋훃즮쯂쯄쯹ꆣ쓡쯂튻쯹ꆣ죧폐튊듦헟ꆣ뇣쇮탞ꆣ쎿쯂뛈컥쪮죋ꆣ웤즮
쓡쓪軗쿞뱳ꆣ腋화靬쇷ꆣ腋鳊闾닽쇹쓪컥퓂컥죕靬샽첎럖ꆣ 

컥쓪헽퓂푴ꆣ뺩벰뾤뽨쪿쫼ꆣ튪붨쯂폮듥틘ꆣ컰뷻ꆣ볦푓뛈즮쓡ꆣ힡돖ꁉ퓬ꆣ
웤쓪웟퓂ꆣ퓗뎼ퟠꆣ뇝쿂돧럮뷌ꆣ뎼ퟓ뷔놼ퟟꆣ酝쪿쫼뗈컯솦늻듾ꆣ鑟죋짺
쫂ꆣ췻쇮菉벰훝뢮샴ꆣ앣貏뛈쫂틋ꆣ�릝슄ퟠꆣ늻뇘轖黩붨퓬ꆣ틛샨깭ꆣ
웤쯹했뛈즮쓡ꆣ틠�폐뗀탐ꆣ黩훝뽨쯹띑탅헟ꆣ늻뗃죝탗邺횮쇷ꆣ蕳럇뺴뗀ꆣ
췻캯샴ꆣ뺫볓鋾鏱ꆣ웤듥틘런쳃ꆣ췻쟒듽뇸셔붨훃黩뇣ꆣ쪮퓂쪮웟죕ꆣ퓗뎼뗈
짏퇔ꆣ뷼폐푓셔뇸틛붨훃런쳃챭죴ꆣ죴뷱�쫂貎쾢ꆣ뇘뿖ퟠ했쁞臭ꆣ죴늻쿈
흨靬쇷ꆣ앒쫂뿖횹뱳ꆣ럼틔횮뷌ꆣ놾�헽헦ꆣ럮횮뺫蟀ꆣ葴죋폃볓뺴ꆣ뷱
화훝뢮쯂폮탂쳭ꆣ릦쾤캴꺅ꆣ냙탕뗈죴횾돧럮ꆣ葴틋腋솦춬탞ꆣퟔ뷱틑ꆣ폐
했훃런쳃챭죴헟ꆣ췻쯹퓚샴ꆣ럖쏷闔쪾듽튻쟐꺅ꆣ믲폐훝뢮�첎듳뽨ꆣ벴
푓솿쫂붨훃튻쯹ꆣ웤듥랻ꆣ늻퓚룼훃런쳃챭죴쿞ꆣ훆뿉 

唐會要卷四十九 

  像 

久視元年八月十五日。將造大像。稅天下僧尼人出一錢。內史狄仁傑上疏曰。今
之伽藍。制逾宮闕。功不使鬼。必役於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
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恆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僧
道一說。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嫌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
謂無彼此。皆託佛法。詿誤生人。裏閈動有經坊。闤闠亦有精舍。化誘所急。切
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知之僧。凡有幾萬。且
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今之大像。
若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旦有難。將誰救之。 

大足元年正月。成均祭酒李嶠諫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唯擬饒益眾生。
非要修營土木。殿堂佛宇。處處皆有。見在足堪供養。無煩更有修營。竊見白司
馬阪欲造大像。雖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祗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
率。豈免勞擾。但天下編戶。貧弱者眾。亦有傭力客作。以濟餱糧。亦有賣舍貼
田。以供王役。伏聞造修之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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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自然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沾
聖君亭毒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垂九霄之
澤。收萬姓之心。開此恩造。誰不感悅。 

長安四年十月九日敕。大像宜於白司馬阪造為定。仍令春官尚書建安王攸寧。充
檢校大像使。監察禦史張廷珪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
相窺也。故經雲。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明如
來之果。不可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遍於天下矣。蓋
有住於像。而行佈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雲。若人滿三千大千
世界七寶。以用佈施。及恒河沙等身命佈施。其福甚多。若人於經中受持。及四
句偈等。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
山之木以為塔。極冶之金以為像。雖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緣。不愈於
殫勞之匹夫。沙門之末學。受持精進。端坐思惟。理亦明矣。臣竊為陛下小之。
今陛下廣樹薰修。又置精舍。則經雲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為之法。不
足尚也。況此營造。事殷土木。或開發盤礡。峻築基階。或填塞川澗。通轉採斫。
輾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 蠢動而不忍害其生哉。今陛下何以為
之。又役鬼不可。唯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窶。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
瓢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疫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 畜獸而不忍殘其力
哉。今陛下何以為之。伏惟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為。利益一切眾生。應如是佈
施。則經所謂不住色佈施。不住聲香味觸法佈施。其福德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
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勤勤於住相。彫蒼生之財。崇不急之務。臣以時政論之。
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生力。以釋教言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
惟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治為上。不以人廢言。帝從其言。即停作。 

建中元年四月。妃父王景仙。駙馬高怡。獻金銅佛像以為壽。上使謂曰。有為功
德。吾不欲為久矣。舁而還之。 

元和五年十月。新羅王遣其子獻金銀佛像。 

  僧道立位 

貞觀十一年正月十五日。詔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至上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
辛醜。詔公私齋會。及參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為先後。至
天授二年四月二日。敕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至景雲二年四月八
日詔。自今已後。僧尼道士女冠。並宜齊行並集。 

  僧尼所隸 

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敕。天下僧尼隸祠部。不須屬司賓。 

開元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奏。臣等商量。緣老子至流沙。化胡成佛
法。本西方興教。使同客禮。割屬鴻臚。自爾已久。因循積久。聖心以元元本係。
移就宗正。誠如天旨。非愚慮所及。伏望過元日後。承春令便宣。其道僧等既緣
改革。亦望此時同處分。從之。至二十五年七月七日制。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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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尼令祠部檢校。至天寶二載三月十三日制。僧尼隸祠部。道士宜令司封檢校。
不須隸宗正寺。 

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同隸左街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復關奏。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奉宣。僧尼不隸祠部。合繫屬主客。與復合令鴻臚
寺收管。宜分析奏來者。天下僧尼。國朝已來。並隸鴻臚寺。至天寶二年。隸祠
部。臣等據大唐六典。祠部掌天下宗廟大祭。與僧事殊不相及。當務根本。不合
歸尚書省。屬鴻臚寺亦未允當。又據六典。主客掌朝貢之國。七十餘番。五天竺
國。並在數內。釋氏出自天竺國。今陛下以其非中國之教。已有釐革。僧尼名籍。
便令繫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至為允當。從之。 

六年五月制。僧尼依前令兩街功德使收管。不要更隸主客。所度僧尼。令祠部給
牒。 

  雜錄 

貞觀二年五月十九日敕。章敬寺是先朝創造。從今已後。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設
齋行香。仍永為恆式。 

開元二年二月十九日敕。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已後。更不得創造。若有破
壞。事須條理。仍經所司陳牒檢驗。先後所詳。七月十三日敕。如聞百官家。多
以僧尼道士等為門徒往還。妻子等無所避忌。或詭託禪觀。禍福妄陳。事涉左道。
深斁大猷。自今已後。百官家不得輒容僧尼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者。皆於州
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二十九日敕。佛教者在於清淨。存乎利益。今兩京
城內。寺宇相望。凡欲歸依。足申禮敬。如聞坊巷之內。開鋪寫經。公然鑄佛。
自今已後。村坊街市等。不得輒更鑄佛寫經為業。須瞻仰尊容者。任就寺禮拜。
須經典讀誦者。勒於寺贖取。如經本少。僧為寫供。諸州寺觀。亦宜准此。 

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敕有司。試天下僧尼年六十已下者。限誦二百紙經。每一
年限誦七十三紙。三年一試。落者還俗。不得以坐禪對策義試。諸寺三綱統。宜
入大寺院。 

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敕。朕先知僧徒至弊。故預塞其源。不度人來。向二十餘載。
訪聞在外。有二十已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府縣檢責處分。又曰。惟彼釋道。
同歸凝寂。各有寺觀。自宜住持。如聞遠就山林。別為蘭若。兼亦聚眾。公然往
來。或妄說生緣。輒在俗家居止。即宜一切禁斷。 

天寶五載二月二十五日。京兆尹蕭炅奏。私度僧尼等。自今已後有犯。請委臣府
司。男夫並一房家口。移隸磧西。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以天下廢寺銅像。及鐘磬等委諸道鑄。事具泉貨門。
其月。又奏天下士庶之家。所有銅像。並限敕到一月內送官。如違此限。並准鹽
鐵使舊禁銅條件處分。其土木等像。並不禁。所由不得因此擾人。其京城及畿內
諸縣。衣冠百姓家。有銅像並望送納京兆府。自拆寺以來。應有銅像等。衣冠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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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家收得。亦限一月內陳首送納。如輒有隱藏。並准舊條處分。敕旨。宜依。八
月。中書門下奏。諸道廢毀寺鐵像。望令所在銷為農器。? 石之像。望令銷付度
支。敕旨。依。 

六年八月敕。准今年五月三日赦書節文。如緣脩飾佛像。但用土木。足以致敬。
不得用金銀銅鐵。及寶玉等。如有犯衣冠。錄名聞奏。 

  燃燈 

先天二年二月。胡僧婆陀請夜開城門。燃燈百千炬。三日三夜。皇帝禦延喜門。
觀燈縱樂。凡三日夜。左拾遺嚴挺之上疏曰。竊惟陛下孜孜庶政。業業萬幾。蓋
以天下為心。深戒安危之理。奈何親禦城門。以觀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竊所未
喻。且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史冊攸傳。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於上
路。羅伎樂於中宵。陛下反樸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
為不可一也。誰何警夜。代鼓通晨。以備非常。古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
輕違動息。重門弛禁。巨猾多徒。倘有躍馬奔車。厲聲駭叫。一塵清覽。有軫宸
衷。臣以為不可二也。陛下北宮多暇。西牖暫陟。青春日長。已積埃塵之弊。紫
微漏永。重窮歌舞之樂。倘有司跛倚。下人飢倦。以陛下近猶不恤。聖情攸關。
豈不凜然祗畏。臣以為不可三也。伏望晝盡歡娛。暮令休息。務斯兼夜。恐無益
於聖朝。惟陛下裁擇。 

開元二十八年。以正月望日。禦勤政樓。讌群臣。連夜燃燈。會大雪而罷。因命
自今常以二月望日夜為之。 

天寶三載十一月敕。每載依舊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開坊市燃燈。永為常式。 

  病坊 

開元五年。宋璟奏。悲田養病。從長安以來。置使專知。國家矜孤恤窮。敬老養
病。至於安庇。各有司存。今驟聚無名之人。著收利之便。實恐逋逃為藪。隱沒
成姦。昔子路於衛。出私財為粥。以飼貧者。孔子非之。乃覆其饋。人臣私惠。
猶且不可。國家小慈。殊乖善政。伏望罷之。其病患人。令河南府按此分付其家。 

會昌五年十一月。李德裕奏雲。恤貧寬疾。著于周典。無告常餒。存于王制。國
朝立悲田養病。置使專知。開元五年。宋璟奏悲田乃關釋教。此是僧尼職掌。不
合定使專知。元宗不許。至二十二年。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錢收
利給之。今緣諸道僧尼。盡已還俗。悲田坊無人主領。恐貧病無告。必大致困窮。
臣等商量。悲田出於釋教。並望改為養病坊。其兩京及諸州。各於錄事耆壽中。
揀一人有名行謹信。為鄉裏所稱者。專令勾當。其兩京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鎮望
給田七頃。其他諸州。望委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以充粥食。如州鎮有羨
餘官錢。量予置本收利。最為稔便。敕。悲田養病坊。緣僧尼還俗。無人主持。
恐殘疾無以取給。兩京量給寺田拯濟。諸州府七頃至十頃。各於本置選耆壽一人
勾當。以充粥料。 

  僧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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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尼五萬五百七十六。兩京度僧
尼。禦史一人蒞之。每三歲。州縣為籍。一以留州縣。一以上祠部。 

新羅日本僧入朝學問。九年不還者。編諸籍。 

會昌五年。敕祠部檢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數。凡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
六萬五百人。 

  大秦寺 

貞觀十二年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波斯僧阿
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詳其教旨。元妙無為。生成立要。濟物利人。宜行
天下所司。即於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 

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
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
者。亦準此。 

  摩尼寺 

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師祈雨。 

元和二年正月庚子。迴紇請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 

會昌三年敕。摩尼寺莊宅錢物。並委功德使及禦史臺京兆府差官檢點。在京外宅
修功德迴紇。並勒冠帶。摩尼寺委中書門下條疏奏聞。 

唐會要卷五十 

  尊崇道教 

武德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一老叟。乘白馬朱鬣。儀容甚偉。
曰。謂吾語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賊後。子孫享國千歲。高祖異之。乃立廟
於其地。乾封元年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為太上元元皇帝。至永昌元年。卻稱老
君。至神龍元年二月四日。依舊號太上元元皇帝。至天寶二年正月十五日。加太
上元元皇帝號為大聖祖元元皇帝。八載六月十五日。加號為大聖祖大道元元皇帝。
十三載二月七日。加號大聖高上大道金闕元元皇帝。 

開元二十九年正月。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奏。伏以至道沖虛。生人宗仰。未
免鞭撻。孰瞻儀型。其道士僧尼女冠等。有犯。望准道格處分。所由州縣官。不
得擅行決罰。如有違越。請依法科罪。仍書中下考。敕旨。宜依。五月。上夢元
元告以休期。因令圖寫真容。分佈天下。 

天寶元年正月七日。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元元皇帝降於丹鳳門之通衢。告賜
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穀故關令尹喜臺西得之。於是置元元皇帝廟於
大寧坊西南角。東都置於積善坊臨淄舊邸。廟初成。命工人於大白山砥石為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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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聖容。又採白石為元宗聖容。侍立於元元皇帝之右。衣以王者兗冕之服。又
于像東設立白石。為李林甫陳希烈像。林甫犯事。又改刻石為楊國忠代焉。至德
中。克復上都。盡毀瘞之。 

其年二月二十日。敕曰。古今人表。元元皇帝升入上聖。自今已後。每有薦新。
先獻元元廟。其緣告享所奏樂。宜令所司詳定奏聞。並差宗正寺官一員。及差戶
灑埽。兩京崇元學。各置博士助教一員。學生一百人。資蔭正同國子學例。每祠
享所齊郎。便以學生充當。 

其年五月。宰臣奏。兩京及諸郡崇元學生。准開元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制。前
件舉人。合習道德南華通元沖虛四經。又准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制。改庚桑子
為洞靈真經。准請條補。崇元學生亦合習讀。其洞靈真經。人閒少本。臣近令諸
觀寺尋訪。道士全無習者。本既未廣。業實難成。並通元沖虛二經。亦恐文字不
定。元教方闕。學者宜精其洞靈等三經。望付所司。各寫千卷。較定訖。付諸道
採訪使頒行。其貢舉司及兩京崇元學生。亦望各付一本。今冬。崇元學生望且准
開元二十九年正月詔條考試。其洞靈真經等。請待業成後准試。從之。其年六月
敕。大道先於兩儀。天地生於萬物。是以聖哲之後。鹹竭其誠。今後應緣國家制
命。表疏簿書。及所試制策文章。一事已上。語指道教之事。及天地乾坤之字者。
並一切平闕。宜宣示中外。 

其年九月二十五日敕。兩京元元廟。改為太上元元皇帝宮。天下准此。至二年三
月十二日制。聖祖所理。本在諸天。將欲降靈。固宜取象。況惟帝號。豈可名宮。
其在京元元宮宜改為太清宮。東都改為太微宮。天下諸郡改為紫極宮。 

二年二月敕。兩京元元宮。及道院等。宜委崇元館大學士都檢校。務在精修。勿
令喧雜。仍不更隸宗正。其道士等名籍。任依常式。 

其年三月十一日敕。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既取於尚幽。情實緣於既沒。我聖
祖澹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展事生之禮。自今已後。每聖祖宮有
昭告。宜改用卯時已前行禮。 

四載四月十七日敕。比太清宮行事官。皆具冕服。及奏樂未易舊名。並告獻之時。
仍陳策祝。既非事生之禮。皆從降神之儀。且真俗殊倫。幽明異數。理有非便。
亦在從宜。自今已後。每太清宮行禮官。宜改用朝服。兼停祝版。改為青詞於紙
上。其告獻辭。及新奏樂章。朕當別自修撰。仍令所司具議儀注奏聞。 

十三載正月十二日。令有司每至春日。則修薦獻上香之禮。仍永為常式。 

上元二年正月。置漆園監官生員。 

興元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詔乙太常卿亞上香。光祿卿終上香。改三禮拜為再拜。 

貞元元年正月二日。敕薦享太清宮。亞獻太常卿充。終獻光祿卿充。仍永為常式。 

元和九年二月。內出道教神仙圖像經法九轝。以賜興唐觀。 



唐会要 

 399

長慶二年五月敕。諸色人中。有情願入道者。但能暗記老子經。及度人經。灼然
精熟者。即任入道。其度人經。情願以黃庭經代之者。亦聽。宣令所司。具令立
文狀條目。限降誕月內投名請試。今年十月內試畢。 

寶歷元年。上有事於南郊。將謁太清宮。長安縣主簿鄭翦時主役於禦院。忽於縣
之西隅。見一白衣老人雲。此下有井。正道真皇帝過路。汝速識之。不然罪在不
測。翦惶懼。領役人修之。其處已陷數尺。命發之。則古井存焉。驚顧之際。已
失老人所在。始悟神告。默不敢告。展轉傳布。功德使護軍中尉劉宏規。以事上
聞。上既至宮朝獻畢。赴南郊。於宮門駐馬。宰臣及供奉官。於馬前蹈舞稱賀。
遂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韋處厚撰記。令起居郎柳公權書石。寘于井之上。以表神
異。其名曰聖瑞感應記。乃賜翦緋魚袋。 

會昌元年二月十五日敕。元元皇帝降誕日。近覽天寶二年敕。我聖祖澹然常在。
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展事生之禮。今太清宮薦告。皆用朝謁之儀。即降
誕昌辰。理難停廢。宜改為降神聖節。休假百官。庶表貽謀之慶。以申嚴敬之誠。 

其年六月。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內。于三殿造九天道場。便令上食供食。駕
幸三殿九天壇道場受籙。 

其月。右拾遺王哲進狀。請度進士明經為道士。不從。 

其月。左補闕劉彥謨諫求仙事。貶河南府戶曹參軍。 

二年十一月。以道士趙歸真為歸道門兩街都教授博士。時。武宗志學神仙。歸真
乘間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宜盡去之。帝然之。乃澄汰天下僧尼。 

五年九月。敕取東都宏聖寺。改修太微宮。 

其年十月。敕傳度道門法籙歸衡嶽道士劉元靖。可加銀青光祿大夫。充崇元館學
士。仍賜號廣成先生。 

其年十一月。東都留守奏。太微宮畢。元元館真容。即欲移就。元宗真像。便合
從遷。伏以聖祖尊崇。嚴奉須備。移動之日。宜擇良辰。伏乞天恩。降敕有司擇
日。奉敕。宜令所司擇日聞奏。 

六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東都新置太微宮初成。元元皇帝玉聖容。元宗肅宗玉真
容。今已就位。望差右散騎常侍裴泰章充使薦獻。從之。 

其年九月。衡嶽道士賜紫劉元靖奏。皇帝十月十五日授三洞法籙。請禁斷屠釣。
百司不決死刑。伏請宣下。敕旨。從之。十月十一日至十八日。禁斷。 

大中元年二月。道門威儀] 元表。賜諡通元先生。 

  觀 

龍興觀 崇教坊。貞觀五年。太子承乾有疾。敕道士秦英祈禱。得愈。遂立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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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觀。垂拱三年。改為金臺觀。神龍元年。又改為中興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復改為龍興觀。 

昊天觀 全一坊地。貞觀初。為高宗宅。顯慶元年三月二十四日。為太宗追福。
遂立為觀。以昊天為名。額高宗題。 

東明觀 普寧坊。顯慶元年。孝敬升儲後所立。 

宏道觀 盡一坊地。本修仁坊。舊有隋國子學。及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宅。顯慶
二年。盡併一坊為雍王第。王升儲後。永隆元年八月。立為觀。 

太平觀 大業坊。本徐王元禮宅。太平公主出家。初以頒政坊宅為太平觀。尋移
於此。公主居之。時頒政坊觀改為太清觀。 

光天觀 務本坊。本司空房元齡宅。景龍二年閏九月十三日。韋庶人立為觀。名
翊聖觀。景雲二年。改為景雲女冠觀。天寶八載。改為龍興道士觀。至德三載。
改為光天觀。 

景雲觀 修業坊。景龍二年。韋庶人立為翊聖觀。景雲元年。改名景雲觀。景龍
三年四月。大理少卿盧懷慎上疏曰。伏准去年閏九月十三日敕。宜於兩京及荊揚
益蒲等州。各置景雲翊聖等觀。圖樣內出。候農隙起作者。近聞所在。已有起作。
率計一觀。將數萬功。併而言之。為役凡幾。日計未見其損。歲終或受其弊。謹
據元敕。重人遵道。式稽老氏無為者。養神亦何在其速就哉。又月令雲。日短至。
可以伐木。今孟夏而採斫林藪。夭害昆蟲。既違順時之宜。且非好生之義。夫修
建塔廟。不在朝夕。務茲稼穡。如救水火。安可急其所閒。有妨農要。伏望天恩。
重申前敕。使移此功力。鹹勤播殖。待及有秋。式遵揆日。又諸州申請。欲用當
處官錢。既違成規。亦不可允。 

景龍觀 崇仁坊。本申國公高士廉宅。西北方金吾衛。神龍元年。併為長寧公主
宅。韋庶人敗後。遂立為觀。仍以中宗年號為名。 

福唐觀 崇業坊。本新都公主宅。景雲元年。公主子武僊官出家為道士。立為觀。 

金仙觀 輔興坊。景雲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睿宗為第八女西寧公主入道立為觀。
至二年四月十四日。為公主改封金仙。所造觀便以金仙為名。 

玉真觀 輔興坊。與金仙觀相對。本工部尚書竇誕宅。武後時為崇先府。景雲元
年十二月七日。為第九女昌隆公主立為觀。二年四月十日。公主改封玉真。所造
觀便以玉真為名。諫議大夫甯悌原曰。臣觀老尚虛無。釋崇寂滅。義極幽元之旨。
思遊通方之外。故入道流者。則虛室生白。靜慮元門。該釋教者。則春池得寶。
澄心靜域。然後法貫群有。道垂兼濟。過此以往。莫非邪教。其鬻販先覺。詭飾
浮言。以複殿為經坊。用層臺為道法。皆無功於元慮。誠有害於生人。梁武靡報
於前。先朝殷鑒非遠。鹹耳目所接。黎元憤咎。伏以公主入道。京城置觀。雖昭
報之誠。有切於天旨。而社稷之計。難踰於安人。若使廣事修營。假飾圖像。盡
宇內之功力。傾萬國之資儲。為福則靡效於先朝。樹怨則取謗於天下。又自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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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寺觀已多。禪定東明之域。足受緇黃之眾。更為建立。罕見其宜。後失請
收。前弊未遠。上覽而善之。 

景雲二年。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制各造一觀。左散騎常侍魏知古諫曰。陛下為
公主造觀。將樹功德。以祈福祐。季夏之月。興土功。犯時令。欲益反損。何功
德之有焉。況兩觀之地。皆百姓之宅。卒然逼迫。令其轉移。扶老攜幼。投竄無
所。剔椽發瓦。籲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群心搖
搖。眾口藉藉。陛下為人父母。何以安之。臣愚必以為不可。伏願俯順人心。仰
稽天意。降德音。下明敕。速罷力役。收之桑榆。則天下幸甚。吏部員外郎崔蒞
上奏曰。伏承陛下緣兩公主造觀。可為尊德敬道矣。割慈忍愛。上為七聖崇福。
下為萬邦作因。豈不願神力潛資。靈功密祐。社稷永固。宗廟長存者乎。臣謂功
奪其成。凶與其敗。寧邦致亂。修福招殃。何則。季夏事殷。時多禁忌。斬木發
土。移石開山。非直苦人。必是傷物。欲益反損。求安乃危。臣知其否。未見其
可。然則救犯不暇。何福助之有焉。且季夏者。土德正王之月。炎陽方暑之月。
草木茂盛之月。昆蟲繁育之月。天地鬱蒸之月。黍稷鋤耨之月。夫土德正王之月。
不可發洩地氣。恐犯時禁。則必有天殃。有天殃則人心不附。禍亂作矣。炎陽方
暑之月。不可興動版築。恐致霖潦。必無成功。無成功則人力不存。怨望結矣。
草木茂盛之月。不可以斬伐山林。恐非堅實。則速蠹敗。速蠹敗則人勞不衷。獎
勸阻矣。昆蟲繁育之月。不可以穿鑿原隰。恐乖惻隱。乖惻隱則必生災變。生災
變則人業不安。逃亡眾矣。天地鬱蒸之月。不可以徭役丁夫。恐為痁癘。則必多
夭枉。多夭枉則人情不樂。風俗離矣。黍稷鋤耨之月。不可以妨奪農桑。恐傷禾
稼。則必闕歲計。闕歲計則食用不足。盜賊聚矣。行此六者。謂之六殃。書曰。
德惟善政。政在養人。傳曰。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又曰。凡土功。龍見而興。
務成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言功作從時者。所以順於天
地也。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此言宮室合時也。禮曰。季夏之月。樹木方
盛。無有斬伐。無搖養氣。不可以興土功。妨農事。則有天殃。違此四者。謂之
四犯。陛下營兩觀而降六殃。損萬人而招四犯。欲將致理。不亦難乎。臣望順時
從人。休功罷役。候定中以建事。占水正而修栽。所冀天地鬼神降福。臣聞漢明
帝永平三年。夏大旱。是時大起宮室。尚書僕射鍾離意。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
旱。以六事自責。政不節耶。使人疾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
昌耶。竊見此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營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直患人
不安寧。須應天心。請罷勞役。帝善而從之。諸作減省。即日澍雨。今者雖非宮
室起功。終是觀寺興造。伏望俯從臣請。待冬初。庶得伐木各宜。役功無犯矣。
必以天文徵應。神理須然。用厭禨祥。事資興建。與其積怨傷國。孰若施恩養人。
往者。宋景一言。熒惑猶能退舍。但今陛下從諫。凶咎定不為災。中書舍人裴漼
上疏曰。臣按禮記春秋。月令曰。無聚大眾。無起大役。不可興土功。恐妨農事。
若號令乖戾。役使不時。則人加疾疫之危。國有水旱之變。此五行之必應也。今
自春將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有哀矜之旨。兩都仍有寺觀
之作。時旱之應。實此之由。且春令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壯就功之日。而土
木方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甚少。耕夫蠶妾。飢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十年。
冬不雨。五行傳以為不時作南門。勞人興役。伏望陛下降明詔。發德音。順天時。
副人望。兩京公私營造。及諸司市木。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右補闕辛替否上
疏曰。正往見明詔。自今已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
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勞。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聞出家修道。不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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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專其身心。以虛淡為高。以無為為妙。依兩卷老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
營。不損不害。何必璿臺玉樹。寶像珍龕。使人困窮。然後為道哉。伏願陛下以
兩觀之財。為公主貸貧乏。填府庫。則公主之福德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
不減於前朝矣。太極元年四月十七日制。為金仙玉真出家造觀。報先慈也。外議
不識朕意。書奏頻煩。將為公主所置。共造兩觀宜停。其觀便充金仙玉真公主邑
司。令竇懷貞檢校所有財物。瓦木一事已上。附公主邑司收掌。朕別更創造。終
不煩勞百姓。此度修營。公私無損。若有幹誤。當寘嚴刑。大理少卿韋湊上表曰。
臣竊計即時庫物。如此日常用。備支一世。殊恐不足。而觀寺興功。土木所料。
動支鉅萬。更空竭之。必不支一世矣。今所造觀寺者。蓋謂為善造福。將以禳害
延祥也。以臣寡聞。稽諸史策。人君修德。有異於是。昔殷太戊時。桑穀合生於
朝。七日大拱。太戊問于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其修德。太戊懼。早朝
晏退。務撫百姓。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十六國。桑穀自枯死。殷道中興。此豈
由造寺觀哉。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公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
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理國家也。無宰相誰乃為之理乎。曰。可移於人。
曰。人死。寡人將誰為君乎。曰。可移於歲。曰。歲飢饉。人必死。為人君而殺
其人。誰以我為君乎。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三徙舍。舍
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果如子韋之言。此由仁發於衷。亦非造寺
觀也。且修德者。躋仁壽於萬姓。不徇私於一己。任忠直。退諂諛。輕其賦。省
其役也。自陛下禦極。修之久矣。何災不禳。何祥不至。而欲忽生靈之命。崇棟
宇於空祠。適足妨名。何益聖德。此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況道德之崇興者乎。元
元皇帝其經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又曰。我好靜而人自正。我
無事而人自富。又曰。人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之難理。以其上之有為。以
皆抱素守真。薄己厚物。輕稅節用。清淨無為之旨也。今欲困人病國。峻宇雕牆。
思竭班輸。飾窮壯麗。以希至道。其可得乎。次有駕鶴登天。驂龍上漢。玉京金
闕。自建於神功。紫府清都。不資於人力。廣為廊廡。又何益哉。近古修黃老術
者。漢之文景。豈造觀乎。寡欲清心。愛人省費。此得之矣。臣伏見敕停西觀。
以救農時。可謂為得矣。今承使司市木仍舊。又太清觀內所費不停。諸觀修營。
見將錢物。農工所急。雖軫皇情。國用將空。未聞天聽。度支一失。天下不安。
臣忝職司。敢忘寧寢。竇懷貞族弟詹事府司直維金。先謂懷貞曰。兄位極台袞。
當思獻可替否。以輔明主。奈何校量瓦木。廁跡工匠之閒。欲令海內何所瞻仰。
懷貞不能對。及尹思正為將作大匠。懷貞調發夫匠。思正減之。懷貞大怒。思正
曰。公盛興土木。害及黎元。受小人之譖。輕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請
從此辭。拂衣而去。杜門不出。上聞。特令視事。及懷貞被誅。代懷貞為禦史大
夫。 

咸宣觀 親仁坊。本是睿宗藩國地。開元初。置昭成肅明皇后廟。號儀坤。後昭
成遷入太廟。開元四年九月八日敕。肅明皇后前於儀坤廟安置。二十一年五月六
日。肅明皇后祔入太廟。遂為道士觀。寶歷元年五月。以咸宣公主入道。與太真
觀換名焉。 

太真觀 道德坊。本隋秦王浩宅。 

都元觀 道德坊。本隋秦王浩宅。天後朝置永昌縣。神龍元年。縣廢。遂為長寧
公主宅。景雲元年。置道士觀。開元五年。金仙公主居之。改為女冠觀。十年七
月。改為都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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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國觀 正平坊。本太平公主宅。長安元年。睿宗在藩國。公主奉焉。至景雲元
年。置道士觀。仍以本銜為名。十年玉真公主居之。改為女冠觀。 

元都觀 本名通達觀。周大象三年。於故城中置。隋開皇二年。移至安善坊。元
都觀有道士尹崇。通三教。積儒書萬卷。開元年卒。天寶中。道士荊朏。亦出道
學。為時所尚。太尉房琯每執師資之禮。當代知名之士。無不遊荊公之門。初。
宇文愷置都。以朱雀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坡。象乾卦。故於九二置宮闕。以
當帝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元都觀
興善寺以鎮之。 

三洞觀 醴泉坊。本靈應道士觀。開皇七年立。貞觀二十三年。朱崇坊移換於此。 

清虛觀 豐邑坊。隋開皇七年。文帝為道士呂師辟穀鍊氣。故以清虛為之名。 

天長觀 侍賢坊。本名會聖觀。隋開皇七年。文帝為秦孝王俊所立。開元二十八
年。改千秋觀。天寶七載。改名天長觀。 

五通觀 安定坊。隋開皇八年。為道士焦子順能役鬼神。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
隋授子順開府柱國。辭不受。常咨謀軍國。帝恐其往來疲困。每遣近宮置觀。以
五通為名。旌其神異也。號焦天師。 

崇真觀 新昌坊。本李齊古宅。開元初置立。 

興唐觀 長樂坊。本司農園地。開元十八年造觀。其時有敕。令速成之。遂拆興
慶宮通乾殿。造天尊殿。取大明宮乘雲閤造門屋樓。白蓮花殿造精思堂屋。拆甘
泉殿造老君殿。 

昭成觀 頒政坊。本楊士建宅。咸亨元年九月二十三日。皇后為母度太平公主為
女冠。因置觀。初名太清觀。尋移於大業坊。垂拱二年。遂改為魏國觀。載初元
年。改為崇福觀。開元二十七年。為昭成皇后追福。改為昭成觀。 

九華觀 通義坊。開元二十八年。蔡國公主捨宅置。其地本左光祿大夫李安遠宅。
開元初。為左羽林大將軍李思順宅。 

玉芝觀 延福坊。本越王貞宅。為新都公主宅。公主捨宅為新都寺。廢為郯王府。
天寶二年立。名為玉芝觀。 

新昌觀 崇業坊。天寶六載。新昌公主因駙馬蕭衡亡。奏請度為女冠。遂立此觀。 

華封觀 平康坊。天寶七載。永穆公主出家。捨宅置觀。其地西北隅。本梁公姚
元崇宅。以東即太平公主宅。其後敕賜安西都護郭虔曜。今悉並為觀。號華封。 

元真觀 崇仁坊。東半以左。僕射高士廉宅。西北隅。左金吾衛。神龍中。為長
寧公主宅。又吞人數十屋。主既承恩。盛加雕飾。朱樓綺閣。驚絕一時。韋氏敗
後。公主隨夫外住。遂奏為景龍觀。初欲出賣。官估木二十萬。山池仍不為數。
天寶十三載。改為元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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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祥觀 布政坊。本開府竇瑊宅。天寶十三載置。 

宗道觀 永崇坊。本興信公主宅。賣與劍南節度使郭英乂。其後入官。大歷十二
年。為華陽公主追福。立為觀。元和八年七月。命中尉彭忠獻帥徒三百人。修興
唐觀。賜錢十萬。使壯其舊制。其觀北拒禁城。因是開複道為行幸之所。是日。
又命以內庫絹千匹。茶千斤。為興唐觀複道夫役之賜。又以莊宅錢五十萬。雜穀
千石。充修齋醮之費。 

  雜記 

永徽四年四月敕。道士女冠僧尼等。不得為人療疾。及卜相。 

文明元年二月十一日。金闕亭置一女冠觀。並度內人。奉天宮置一道士觀。芳桂
萬全等各為僧寺。各以舊宮為名。 

其年九月。冊元元皇帝妻為先天太后。尊像於老君廟所。 

先天二年五月十四日。敕王公以下。不得輒奏請將莊宅置寺觀。 

開元九年十二月。天臺山道士司馬承員上言。今五嶽神祠。山林之神。非正真之
神也。五嶽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
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上奇其說。因敕五嶽。各置
真君祠一所。 

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詔。道家三元。誠有科戒。朕嘗精意久矣。而物未蒙福。今
月十五日。是下元齋日。禁都城內屠宰。自今已後。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
十月三元日。十三日至十五日。並官禁斷屠宰。 

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敕。每年春季。鎮金龍王殿功德事畢。合獻投山水龍璧。出
日。宜差散官給驛送。合投州縣。便取當處送出。准式投告。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敕諸州元元皇帝廟。自今已後。每年二月降生日。宜准
西都福唐觀。一例設齋。 

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勝觀寺。改以開元為額。至天寶元年四
月八日。開元觀主李昭宗奏。本觀先是清都觀。敕改為開元觀。屬元元降符。陛
下加號。往年改額。題開元文字。今日崇號。合兼天寶之名。其額望請改為大唐
開元天寶之觀。敕依。其天下諸州開元觀。並加天寶字。 

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敕。祠部奏。諸州縣行道散齋觀寺。准式。以同華等八十
一州郭下僧尼道士女冠等。國忌日各就龍興寺觀行道散齋。復請改就開元觀寺。
敕旨。京兆河南府。宜依舊觀寺為定。唯千秋節及三元行道設齋。宜就開元觀寺。
餘依。至貞元五年八月十三日。處州刺史齊黃奏。當州不在行香之數。乞伏同衢
婺等州行香。敕旨。依。其天下諸上州。未有行香處。並宜准此。仍為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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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年九月七日敕。諸道真容。近令每州於開元觀安置。其當州及京兆河南太
原等諸府有觀處。亦各令本州府寫貌。分送安置。天寶三載三月。兩京及天下諸
郡。於開元觀開元寺。以金銅鑄元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軀。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敕文。追贈莊子南華真人。所著書為南華真經。文子。列
子。庚桑子。宜令中書門下更討論奏聞。至其年三月十九日。宰臣李林甫等奏曰。
莊子既號南華真人。文子請號通元真人。列子號沖虛真人。庚桑子號洞靈真人。
其莊子。文子。列子。庚桑子。並望隨號稱。從之。 

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上親祠元元皇帝廟。追尊元元皇帝父周上禦史大夫。復追尊
為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 

其年十二月二十日。太子賓客賀知章。請為道士。還鄉。捨會稽宅為千秋觀。至
七年八月十五日。敕兩京及諸郡所有千秋觀寺。宜改天長名。 

四載十月二十三日詔。其墳籍中有載元元皇帝及南華真人舊號者。並宜改正。其
餘編錄經義等書。宜以道德經在諸經之首。南華等經。不宜編列子書。 

五載二月十三日。太清宮使門下侍郎陳希烈奏。大聖大祖元元皇帝以二月十五日
降生。既是吉辰。請四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從之。 

六載五月十三日。後漢張天師。冊贈太師。梁貞白先生陶宏景冊贈太保。 

八載閏五月五日制。文宣王與聖祖同時。俱為教首。雖考言比德。理在難明。而
問禮序經。跡親授受。思廣在三之義。用崇德一之尊。宜於太清太微宮聖祖前。
更立文宣王道像。與四真列侍左右。 

其年八月二十日。司封奏。道士籍每一載一度。永為恆式。 

至德二載十一月二十七日敕。道士女冠。宜依前屬司封。 

貞元七年四月。吉州刺史閻寀上言。請為道士。從之。賜名遺榮。 

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同隸左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復關奏。 

其年三月詔。男丁女工。耕織之本。雕牆峻宇。耗蠹之源。天下百姓。或冒為僧
道士。苟避徭役。有司宜備為科制。修例聞奏。 

大中五年五月。河中節度使鄭先奏。永樂縣道士侯道華上昇。詔改所居道淨院為
昇仙院。仍賜帛五百疋。以飾廊房。 

八年八月。敕改望仙臺為文思院。始會昌中。武宗好神仙之事。於大明宮築臺。
號曰望仙。及上即位。殺趙歸真以懲其弊。是年。復命葺之。右補闕陳嘏抗論。
立罷修營。遂改為文思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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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九月。上命中使齎詔。就羅浮山迎道士軒轅集。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
傑。上疏極諫。上謂宰相崔慎由曰。為朕言於諫臣。雖少翁欒大復生。不能相惑。
但聞軒轅生高士。欲與之一言爾。至十二年正月。至京師。上召入禁中。謂曰。
長生可致乎。對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周給。自然與天地合德。
何必別求長生耶。上深嘉美之。 

唐會要 

 

唐會要卷五十一 

 官號 

  侍中 

隋為納言。武德初。因舊制。四年三月十日。改為侍中。龍朔二年四月四日。改
為東臺左相。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為侍中。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為納
言。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為侍中。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黃門監。五年九
月六日。改為侍中。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改為左相。至德二載十二月十五日。
改為侍中。舊是三品。大歷二年十一月九日。改為從二品。與中書令同。 

  中書令 

武德元年。為內史令。三年。改為中書令。龍朔二年。改為西臺右相。至咸亨元
年。改為中書令。光宅二年。又為內史。神龍元年。復為中書令。開元元年。為
紫微令。五年。復為中書令。天寶二年。改為右相。至德二載。復為中書令。舊
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旡忌。魏徵。房元齡。皆知門下
事。至永淳三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其政事堂合在中書。遂移
在中書省。至開元十一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為中書
門下之印。至德二載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執筆。每一人知十日。至貞元十年
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執筆。 

  名稱 

武德元年六月。裴寂除尚書左僕射。知政事。貞觀元年九月。禦史大夫杜淹。除
參議朝政。三年二月。魏徵除祕書監。參議朝政。四年二月。蕭瑀除禦史大夫。
與宰相參議朝政。戴冑除民部尚書。與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同平章國計。
七年十二月。岑文本兼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八年十一月。詔李靖加特進。患若
小瘳。每三日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九年十一月。蕭瑀特進。參議政事。
十月六日。魏徵改特進。知門下省事。朝章國典。參議得失。十三年十一月。劉
洎除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十七年正月。李勣除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其
年。高士廉除開府儀同三司。仍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二十二年正月。崔仁師除
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永淳元年四月。郭待舉等。各守本官。並加同中書門下。
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初。上欲用待舉等。謂參知政事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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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可與卿等同名稱。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以平章事為名稱。十二月。
劉齊賢除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神龍元年六月。尚書左僕射豆盧欽望。
加平章軍國重事景雲三年七月。竇懷貞除尚書右僕射。軍國重事宜共平章。唐隆
元年六月。劉幽求除中書舍人。參議機務。 

 蘇氏駁曰。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李勣除太子詹事。創有此號。原夫立號之意。
以侍中中書令。是中書門下正三品官。而令同者。以本官品卑。恐位及望雜不等。
故立此號。與之同等也。勣至二十三年七月。遷開府儀同三司。八月。又改尚書
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且開府是從一品。僕射是從二品。又令同者。豈不
與立號之意乖乎。謹按後漢殤帝。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觀其創置之意。
亦可上企三公也。可以為證矣。永隆二年閏七月。崔知溫。薛元超。除中書令。
並雲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大乖也。 

元和二年正月。司徒平章事杜佑告老。詔起之。令以後每月三度入朝。便至中書
商量軍國事務。亦冀延於內殿。沃朕虛心。 

太和四年五月制。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度。可司徒平章軍國事。待疾損
日。每三日一度入中書。散官勳封如故。度勳望特高。以疾在假淹時。上將去相
印。而又惜之。故有是詔。以示優寵。 

  識量上 

貞觀元年二月二十日。禦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卷。恐有稽失。請令禦史大夫就
諸司檢校。上問尚書右僕射封德彜曰。此事何如。德彜曰。分理庶務。各有司存。
禦史見有愆違。乃須彈糾。若復搜案求疵。則太為煩碎。淹默然而止。上謂淹曰。
何不更執論。淹曰。臣荷重寄。唯思報國。至公之理。善則從之。德彜所奏。亦
是大體。臣伏詳其議。更先所論。上曰。公等各舉其事。朕甚悅之。 

二年。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
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
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
之不可以不順也。瑀謝不及。 

其年。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願陛下與群臣言。陽怒以試之。
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
直。朕方以至誠治天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七年。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別遣使多齎金銀錢帛。將歷諸國市馬。
侍中魏徵諫曰。今發國使。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立。便歷諸國市馬。彼必謂意
在市馬。不為專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深為恐懼。諸蕃聞
之。必不重中國。但願使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上納其言而止。 

八年。蜀王妃父楊譽。在省競婢。為都官郎中薛仁方留身勘問。未及與奪。其子
為千牛。於殿庭陳訴雲。五品以上。不合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斷決。
淹歷歲年。上聞之大怒曰。知是我之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即令杖二百。解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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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侍中魏徵進曰。仁方既是職司。能為國家守法。豈可橫加嚴罰。以成外戚之
私乎。此源一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斷此事。唯陛下一
人。先備不虞。國家之常道。豈可以水未橫流。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未見其
可。上曰。誠如公言。向者實不思之。 

十五年。太子少師房元齡。尚書右僕射高士廉。於路逢少府少監豆德素。問北門
近來更有何營造。德素以聞。上乃謂元齡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
何妨君事。元齡等拜謝。特進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元齡等拜謝。元
齡等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未
解。且所為有利害。役功有多少。陛下所為若是。當助陛下所為。不是。雖營造。
當奏罷之。此君使臣。臣事君之道。元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上
深然之。 

二十年。太宗於寢殿側。置一室。令太子居之。絕不令往東宮。黃門侍郎參綜朝
政褚遂良諫曰。臣聞文王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
模宏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於外。學書計也。則古之達者。豈無
慈愛。思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
人間之庶事。識君臣之大道。況新樹太子。莫不欣然。既雲廢昏立明。須稱天下
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談
蔑如。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但計旬日。半遣還宮。
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上從之。 

總章元年十月七日。東天竺烏茶國。長年婆羅門盧伽逸多。受詔合金丹。上將餌
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
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爾娑婆寐。依其本國仙方。合長生神藥。胡僧既有異
術。徵求靈草祕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
議者欲歸罪於胡人。將申大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鑑若是。惟陛下深
察。上納之。遂不服其藥。 

儀鳳元年四月。上以風疹。欲下詔令天後攝理國政。與宰臣議之。中書令郝處俊
曰。臣聞禮經雲。天子理陽道。後理陰德。外內和順。國家以治。然則帝之與後。
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於天。下則
禍成於人。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少主。尚不許皇后臨朝。所以追鑒成敗。杜其萌
也。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
人。有私於後。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詳審。中書侍郎李義?曰。處
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 

上元元年九月。上禦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為
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為東朋。周王顯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中書令郝處俊進
諫曰。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
未定。當須推功讓美。相視如一。今忽分為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
無度。酣樂之後。難為禁止。恐為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遵仁義。示和睦
也。高宗瞿然曰。卿之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遂命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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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授二年。太學生王修之上表。以鄉有水澇。乞假還。上臨軒曰。情有所切。特
宜許之。地官侍郎狄仁傑。跪而言曰。臣聞君人者。當深視高居。黈纊塞耳。唯
生殺之柄。不以假人。至於簿書期會之間。則有司存之而已。故左右丞已下不勾。
左右丞相。流已上方判。以其漸貴所致。況天子乎。且學生假。蓋一丞簿事耳。
若特降一敕。則效者相尋。冑子三千。凡須幾敕。為恩不普。聚怨方深。若聖旨
宏慈。不欲違願。請降明制以論之。上曰。微卿之言。何以聞善。 

如意元年七月。洛陽人王慶之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則天命內史李昭德詰
問。昭德遂杖殺之。因密奏曰。承嗣。陛下之姪。又為親王。不宜處機衡。以惑
眾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間。猶有篡奪。況姑姪乎。臣又聞文武之道。布在方冊。
豈有姪為天子。而為阿姑立廟者乎。皇嗣。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傳之子孫。為萬
世計。天子之子。續莫重焉。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
不血食矣。則天悟之。乃止。 

神功元年。則天嘗召天官。侍郎陸元方。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
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覽。 

聖歷二年九月。則天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
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鳳閣侍郎杜景儉獨曰。謹按
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為災。春秋雲。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
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復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恐陛下布教
施令。有虧典禮。又臣等忝為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
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 

三年臘月。張易之兄弟。貴寵踰分。懼不自全。請計於天官侍郎吉頊。頊曰。公
兄弟承恩深矣。非有大功於天下。自古罕有全者。唯有一策。苟能行之。豈止全
家。亦當享茅土之封耳。除此之外。非頊所謀。易之兄弟涕泣請之。頊曰。天下
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已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立廬陵相王。
以副生民之望。易之乃乘間屢言之。則天意乃易。既而知頊之謀。乃召問頊。頊
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託於陛下。當有所主。上意乃追中宗焉。其事
密。睿宗立。左右乃發明之。遂追贈頊為禦史大夫。制詞雲。王命中否。人謀未
輯。首陳返政之議。克副祈天之基。 

長安二年。鸞臺侍郎韋安石。嘗於內殿賜宴。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博於
上前。言辭犯禮。安石奏曰。商估賤類。不合參登此筵。乃顧左右逐出之。時坐
者失色。陸元方退而告人曰。向見韋公叱博徒。吾等為之寒心。此真宰相。 

四年八月。則天臥疾。宰相不得召見者累日。及疾少閒。鸞臺侍郎知政事崔元暐
奏曰。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可親侍湯藥。至於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人
出入。則天謂曰。深領卿厚意。 

神龍三年九月。蘇瑰除尚書右僕射。時公卿大臣。初拜官。例許獻食。名曰燒尾。
瑰因內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帝默然。瑰奏曰。
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
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至四年。中宗遺制。韋庶人輔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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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政事。安國相王參謀輔政。中書令宗楚客謂韋溫曰。今既請皇太后臨朝。宜停
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為儀注。理全不可。瑰獨
正色拒之。謂曰。遺制是帝意。若可改。何名遺制。楚客大怒。竟削相王輔政。
而宣行焉。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中
書侍郎張說進曰。此是讒人設計。搖動東宮。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
窺窬望絕。姚元之曰。如說之言。社稷之計。上大悅。是日下制。太子監國。其
月。上召中書令韋安石謂曰。聞朝廷傾心東宮。卿何不察也。安石對曰。陛下何
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計。太子有大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稱。願陛下
無信讒言。以致惑也。睿宗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也。 

開元五年。令中書門下為皇太子制名。及封邑並公主等邑號。又令別進一佳名者。
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奏曰。七子均養。百王至仁。今若同等別封。或緣母寵
子愛。骨肉之際。人所難言。天地之中。典有常度。昔袁盎降慎夫人之席。文帝
竟納之。慎夫人亦不以為嫌。美其得久長之計。臣等今並同進。更不別封。上彰
覆載無偏之德。上稱嘆久之。 

二十一年。範陽節度使張守珪。使安祿山奏事。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侍中裴光
庭曰。亂幽州者。此胡人也。及祿山為平盧將軍。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劾
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
上惜其勇銳。但令免官。使白衣展效。九齡執請誅之。上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
勒。便臆斷祿山難制耶。元宗至蜀。追恨不從九齡之言。遣中使至曲江祭酹之。
至建中元年十一月五日。上以九齡先睹未萌。追贈司徒。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中書侍郎平章事崔祐甫。以尚父子儀年老。久掌兵權。其下
裨將。皆已崇貴。慮子儀一旦謝世。而難相統攝。遂罷子儀。而命懷光等分統其
眾。論者伏焉。 

建中二年六月。宰臣崔祐甫在相位。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軍十餘年。權傾中外。
上初即位。欲以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琇珪已赴
北軍視事矣。時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畏懼上威德。表請進錢三十萬貫。上欲納之。
復慮以他計逗遛。如止之。又未有其詞。顧問宰相。祐甫進曰。正己多譎詐。誠
如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將士。以所進錫賚軍人。且遣深荷聖慈。又
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從之。正己大慚。而心畏服焉。祐甫謀猷啟沃。多
所宏益。天下以為復貞觀開元之太平也。 

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貶循州司馬。初。縱家奴當千發縱陰事。縱下禦史。當
千留於內省。於是。宰相張鎰上疏諫曰。伏見趙縱為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
測聖情。貞觀二年三月。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
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後。奴告
主者。皆不須受。盡令斬決。由是賤不得幹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
亂之漸不生。為國之經。百世難改。欲全其體。貴在防微。頃者。長安李濟。得
罪因奴。萬年令霍鷃。得罪因婢。愚賤之輩。悖嫚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告。
充溢府縣。不能斷決。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詔書曰。准鬥競律。諸奴婢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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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誣叛以上者。同自首法。並准法處分。自此奴婢復順。獄訟稍息。今縱事非叛
逆。奴實姦兇。奴在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法理。或恐未正。將相之功。莫大乎
子儀。人臣之位。莫高於尚父。身歿未幾。墳土僅乾。兩婿前以得罪。趙縱今又
下獄。設令縱實抵法。所告非奴。纔經數旬。連罪三婿。錄勳念舊。或猶可容。
況在章程。本宜宥免。陛下方誅群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息望於他日。
太宗之令典尚在。陛下之明詔始行。一朝背違。不與眾守。於教化恐失。於刑法
恐煩。所益悉無。所傷至廣。臣非私趙縱。非惡此奴。叨居股肱。職在匡弼。斯
事大體。敢不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於是上以縱所告雖重。左貶而已。當
千杖殺之。鎰乃令召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奴示之。 

興元元年。門下侍郎平章事蕭復。充宣撫等使回。與諸宰相對訖。獨留奏曰。陛
下自還宮闕。勳臣已蒙官爵。唯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少遊。將相之寄最崇。
首敗臣節。韋臯。名位最卑。特建忠義。請令韋臯代少遊。則天下昭然知逆順之
理。上從之。復出。諸相李勉。盧翰。劉從一。同歸中書。中使馮欽緒續至。揖
從一。附耳語而退。諸相各歸閤。從一詣復曰。中使宣旨。令與公商量。朝來所
奏。便進擬來。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適來奏對。亦聞斯旨。然未諭聖心。而
已陳論。上意尚爾。復未敢言所陳事。又曰。唐虞有僉曰之論。朝廷每事。尚合
與公卿同議。今李勉盧翰。不可在相位即去之。既在。合同商量。何故獨避之。
此一節事。且與公行之無爽。但恐寖以成俗。此政之弊也。竟不以所奏事言於從
一。從一奏之。上寖不悅復之言。先是淮南節度使陳少遊。首稱臣於李希烈。鳳
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以應朱泚。鎰判官韋臯。先知隴州。誅隴州之叛卒
數百人。拒泚。故復請行勸懲之命焉。 

貞元三年正月。上命玉工為帶墜。有一銙誤墮地壞焉。工者六人。私以錢數萬。
市玉以補壞者。既與諸銙相埒矣。及獻。上即指其所補者曰。此銙光彩。何不相
類。工人叩頭伏罪。上震怒。令於京兆府各決重杖處死。責其欺罔。詔至中書。
宰相柳渾執奏曰。陛下若便賜死則已。今事下有司。請存詳理。況玉工之罪。或
未詳審。只緣人命至重。所以獄讞有疑。且方春極刑。恐傷和氣。容臣條奏。以
正刑典。遂案律文。但罪壞玉者。以誤傷乘輿器服。杖一人。餘五人並釋之。以
聞。詔可其奏。先韓滉自淛西入覲。上虛己待之。至於調兵食。籠鹽鐵。勾官吏
贓罰。鋤豪強兼併。上委仗焉。每奏事。或踰日旰。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過不
暇。莫敢枝梧者。滉嘗於省中榜吏至死。渾雖滉所引。惡其專權。正色謂之曰。
先相公狷察。為相不經年而罷。況省闥非刑人之地。相公奈何蹈前非。行於今日。
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道。滉感悟媿悔。為霽震威焉。渾判門下省。吏白當過
官。渾悄然曰。守職宜委有司。更紛擾之。非賢者用心也。士或千里辭家。以幹
微祿。小邑主辦。豈慮無能。況旌善進賢。事不在此。其年。吏曹擬官。無退量
者。及渾瑊與吐蕃會盟於平涼。其日。上禦便殿謂宰臣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
今日將士。與卿同歡。馬燧前賀曰。此之一盟。國家將百年內。更無蕃寇之患。
渾跪對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是知盟詛之興。在於季末。今盛明之朝。
豈可復行。夷狄之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今日會約。臣切憂之。李晟繼前曰。
臣生長邊城。備知蕃人。動先詐偽。今日之事。誠如柳渾所憂。上變色曰。柳渾
書生。未達邊事。大臣智術英果。亦有斯言乎。渾晟鹹頓首俯伏。遂令歸中書。
其夜三更。邠寧節度使韓遊瑰。遣使叩開苑門奏雲。盟會不成。將士覆沒。上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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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乃知軍戎情偽。言成先覺。有足嗟賞。自此
驟加禮異。 

八年四月。宰臣陸贄奏請臺省長官。自薦屬官。有曠敗則連坐舉主。上許之。俄
旨曰。外議以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今後卿等。宜自選
擇。贄曰。今之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利耶。所謂
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禦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
相。多亦出於其中。今之宰臣。即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即將來之宰
相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不能擇一二屬吏。居宰
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頗甚。上竟不行。 

二十一年三月。左僕射平章事賈耽。以王叔文用事。稱疾歸第。鄭珣瑜亦稱疾不
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諸宰臣方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僚
無敢通見者。王叔文召直省令報。直省懼。入白。韋執誼起迎。就其舍語。時杜
佑。高郢。珣瑜。皆停箸以待。報雲。王嗣使索飯。韋相公亦與之同食閣中矣。
佑郢等心知不可。畏懼叔文執誼。而不敢言。珣瑜獨嘆曰。吾豈可復處此乎。顧
左右索馬。徑歸不起。叔文亦無所顧忌焉。 

元和元年九月。平西蜀。初。劉闢作亂。上不欲用兵。群議未決。宰臣杜黃裳。
堅請討除。以高崇文為行營節度使。文珍為都監。數月無功。黃裳奏曰。往年討
吳少誠於淮西。韓全義兵敗。緣當時所徵之兵。各有主將。又制自監軍故也。今
日用兵。與貞元時不異。臣竊為陛下惜之。若獨任崇文。必濟。上從之。及蜀平。
諸相入賀。上獨勞黃裳曰。卿之功也。黃裳自始經營討闢。至於成功。指授崇文。
無不懸合。崇文素憚保義軍節度使劉澭。黃裳謂曰。若不奮命。當以劉澭代之。
由是得崇文之死力。時宿將專征者甚眾。自謂當選。詔出用崇文。人人大驚。及
王師入成都。擒劉闢以獻。詔刻石紀功於鹿頭山下。 

二年二月。上謂宰相曰。朕常覽前史。見歷代帝王。或怠於聽治。或煩於親政。
互有得失。其理安在。杜黃裳對曰。帝王之務。在於修己簡易。擇賢任之。宵衣
旰食。以求人瘼。捨己從人。以務厚下。固不可怠肆安逸。然事有綱領大小。當
務知其遠者大者。至如簿書獄讞。官吏能否。本非一人之所自任也。秦始皇自程
決事。見嗤前代。諸葛亮。伯國之相耳。罰二十以上。皆自省之。亦下為敵國所
誚。知不久堪。魏明帝欲案尚書省疑事。陳矯稱不可。隋文帝日昃聽政。每令衛
士傳餐。太宗文皇帝亦笑其煩察。則為人上之體。固不可代下司職。但擇人委任。
責其功效。賞罰苟信。誰不盡心。傳稱帝舜之德曰。夫何為哉。恭己而已。能舉
十六相。去四凶也。豈與勞神疲體。自任耳目之主。同年而語哉。但人主之道。
患其不能推誠。人臣之弊。患其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詐。禮貌或虧。欲求共治。
自然難致。苟去此弊。何不至於治。上深然其言。 

其年十月。淮西節度使李錡請朝覲。上問宰臣。武元衡曰。不可。且錡先請朝覲。
詔既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也。今陛下新臨寶位。天下屬耳目焉。若使奸
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此去矣。上曰。然。遽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 

三年十一月。上問為治之要何先。宰臣裴? 對曰。先正其心。上深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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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正月。上謂宰臣禳災祈福之說。其事信否。李藩對曰。臣竊觀自古聖賢。皆
不禱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為祟。昭王以河不在於楚。非所獲罪。孔子以
為知天道。仲尼疾病。門人子路請禱。仲尼以為天道助順。繫於所行。已既全德。
無愧屋漏。故答子路雲。丘之禱久矣。書雲。惠迪吉。從逆凶。言順道則吉。從
逆則凶。詩雲。自求多福。則禍福之來。鹹應行事。若苟為非道。則何福可求。
是以漢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無知。
則安能降福。必期有知。則私己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悅之也。況於神明乎。由
此言之。則履信思順。自天祐之。苟異於此。實難致福。故堯舜之務。唯求修己。
以安百姓。管仲雲。義於人者和於神。蓋以人為神主。故但務安人而已。虢公求
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以速漢兵。古今明誡。書傳所紀。伏乞陛下以漢文孔
子之意為準。則百福具臻矣。上深嘉之。 

唐會要卷五十二 

  識量下 

풪뫍컥쓪냋퓂ꆣ짏홞퓗뎼풻ꆣ짱쿉짺횮핦ꆣ뿉탅뫵ꆣ샮랪貦풻ꆣ짱쿉횮핦ꆣ돶
뗀볒ꆣ좻뗀횮쯹ퟚꆣ틔풪풪컥잧퇔黩놾ꆣ내웤컄ꆣ뷔좥졁짐飣ꆣ뵞鞉붡셷ꆣ틔
裌죡튊쯘黩뗀ꆣ짙쮼맑폻黩�ꆣ웤퇔뷔쇹붛럻蕦ꆣ쫇맊驶듺貚횮ꆣ틔黩훎蟸훎
탄횮튪ꆣ캴퓸폐짱쿉늻쯀횮핦ꆣ듺첓핑횮춽ꆣ볙펚쉽�횮퇔ꆣ黩맖흈횮햓ꆣ쒩
쇷鵵轖ꆣ벰쟘쪼믊鵨커뗛ꆣ횾쟳짺ꆣ퇓헙랽쪿ꆣ쫇폐녒짺짺짙뻽駨듳횮ꆣ
쫛웤웛푰ꆣ틔黩뙜짱쿉ꆣ뿉쟳늻쯀ꆣ뛾훷쓧탅횮ꆣ쪼믊잲랽쪿죫몣ꆣ쟳죽즽
쮎ꆣ쯬췢쓤늻驷ꆣ鵨커틔얮웞랽쪿駨듳ꆣ틠齯ꆣ駨듳뺹ퟸ퇼铘ꆣ듋葴잰듺뗛
믊ꆣ믳첓핦헟ꆣ훸퓚잰쪷ꆣ웤쫂짵쏷ꆣ�퍞쒩쓪ꆣ폐뫺즮ퟔ쳬훁훐蟸ꆣퟔ퇔
쓜훎짺횮쮎ꆣ컄믊뗛탅듽횮ꆣ钵쓪쮎돉ꆣ컄믊뗛틲풇럾횮ꆣ쯬훂놩벲ꆣ벰듳
鵵횮ꆣ좺뎼횪횮ꆣ쯬폻슾뫺즮ꆣ酝黩췢틄쯹킦뛸횹ꆣ�퓚蟸쪷ꆣ貍黩훁핝ꆣ맅
죋ꆣ럾쪳쟳짱쿉ꆣ뛠黩쮎쯹할ꆣ한퓕쫇퇔튲ꆣ뻽죋헟ꆣ鏾폮훦횮轖ꆣ鏡荼헗횮
놊ꆣ떫꺔蟀릧�특ꆣ蓕黩훎낲ꆣ葴쯄몣颷췆ꆣ齯쮼늻럾ꆣ쳬쏼쯹땶ꆣퟔ횪퇓ꆣ
늻뿉슠핔믳횮첓핦ꆣ뇝쿂뒺쟯뚦쪢ꆣ랽횾镎욽ꆣ쳈쓜짮쇷뇗ꆣ돢�랽쪿ꆣ葴냙
뢣ퟔ짺ꆣퟸ헩폀쓪ꆣ럼풔뾼맅뷱ꆣ틔놣훁헽ꆣ葴쳬쿂탒짵ꆣ 

웤쓪쪮퓂ꆣ틔잰뫓陼릝뛈쪹췵黩饺킣쮾춽ꆣ돤첫풭릝뛈쪹ꆣ돵ꆣ틔잧졦ꆣ
�훐�쟳볦쿠캻ꆣ퓗쿠샮랪앣駠뗂�럮쏜횼풻ꆣ췵뿉볦퓗쿠ꆣ틋벴鑍臭ꆣ랪틔
黩늻뿉ꆣ쯬틔륐襔볦쿠ퟖꆣ迍ퟠ짏ꆣ뗂�쪧즫풻ꆣ뽶늻뿉ꆣ葥틋ퟷퟠꆣ�뿉틔륐
襔푴튮ꆣ랪풻ꆣ蓝웈틓ꆣ돶뷱죕뇣늻뿉횹ꆣ죕쟒쒺ꆣ뫎쾾葥ퟷퟠꆣ駠뗂�폖쁭폐
쫨풻ꆣ럲욽헂쫂ꆣ럇탲�뛸뗃ꆣ蟸뎯랽躧쿠헟ꆣ쥷폐듳훒듳蓬ꆣ듳驶틑臭ꆣ폖
폐냏훆헟ꆣ늻뗃틑뛸앣횮ꆣ뷱췵齯듳훒듳蓬ꆣ폖럇맃쾢횮镲ꆣ폻볙듋쏻貍ꆣ
뿖늻뿉迄ꆣ 

 듞쫏풻ꆣ듋쓋늻홏쫂맊헟횮췽苷ꆣ쪷맙횮횇펛뛺ꆣ볈띑럮쏜횼ꆣ틋鑍臭ꆣ葴쫇
뗃鑍ꃮ훐햓ꆣ만늻볙틔륐襔푴틓ꆣ랲폻붵냗싩ꆣ죴짌솿훐闸쿂ꆣ뷔잰튻죕
�컄闸ꆣ좻뢶몲쇖닝싩훆ꆣ폖띑랪풻蓝웈틓ꆣ돶뷱죕뇣늻뿉횹ꆣ폈黩쫨ꆣ쥷
평쪷쫏틔랪폐횱쇁횮쏻ꆣ폻캯쟺돉웤쏀ꆣ�쯹홞횱륐퓕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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웟쓪ꆣ짏홞퓗뎼풻ꆣ늷횮쫂ꆣ솕헟몱뺫ꆣ믲훐믲럱ꆣ뷼죕쯗ꆣ폈룼돧짐ꆣ뫎
튲ꆣ퓗쿠샮뵻貦풻ꆣ뎼슄맅쿈헜췵ꆣ캷쳬쏼ꆣ쪾늻룒貣ꆣ냮폐듳쫂ꆣ뿉틉헟ꆣ뇘
쿈활쟤쪿쫼죋ꆣ듎벰늷ꆣ뻣蕦葴탐횮ꆣ쒩쯗뢡苎ꆣ탒틔뢣ꆣ헽탐酝캣ꆣ
킰활퍊낲ꆣ�틉믨믳ꆣ홞킡钵쓜魑횮ꆣ뛸폞럲폞譄ꆣ볙镲죕맭짱헟ꆣ폻샻웛푰ꆣ
薢횮튊슄ꆣ폃틔듌짤ꆣ킡뷼웤쫂ꆣ짱뛸꺐횮ꆣ평쫇쯗뷼컗ꆣ돉듋뇗쯗ꆣ쉽횼쯹
벰ꆣ貍�킰풴ꆣ듦뛸늻햓ꆣ뇗쮹쾢틓ꆣ 

웟쓪컥퓂ꆣ짏홞퓗뎼풻ꆣ뇈헟ꆣ튊쟤뗈샛퇔ꆣ藇풽좥驱쮮몵ꆣퟲ폐뙒쪷췆뢲ꆣ훁
ퟔ붭뮴ꆣ쓋퇔늻훁黩黄ꆣ죋럇짵삧ꆣ늻횪뺹폐듋럱ꆣ샮뵻貦풻ꆣ뎼ퟲ튊헣컷陼벰
뮴쓏ퟠꃮꆣ놾뗀쮮몵ꆣ떾ڱ늻뗇ꆣ훁폐냙탕훰쪳ꆣ뛠좥뺮ꆣ룷했푏램헐鑹ꆣ
틢釖뎯춢ퟯ�ꆣ릶럇쫂貍ꆣ뫎룒짏ꆣ魲쳬黄쇷탐ꆣ쓪驱듺폐ꆣ랽폧쫚죎ꆣ뷔뎯
춢탅훘횮뎼ꆣ듋만럇첓핦튲ꆣ뙒쪷맙�ꆣ�鏱럇뇘쓜�ꆣퟠ裳횮ꆣ믲죝쾣쏄ꆣ
듋헽꺔볩�횮뎼ꆣ뷼폐菉�뙒쪷ꆣ훁붭뮴췆ꆣ뷱샭꺔풑훰ꆣ늻횪퇔헟횮쏻ꆣ럼
췻쏷쪾뗤램ꆣ췆한죋ꆣ럲놾죎듳뎼틔쫂ꆣ늻뿉틔킡뎼횮퇔횮ꆣ짏풻ꆣ쟤퇔쫇
튲ꆣ뎯춢듳ꆣ틔탴죋黩놾ꆣ릶튻랽늻ꆣ꺔벴죕�뻈ꆣ鷺웤몮ꆣ늻뿉틉횮튲ꆣ
쿲헟늻쮼ꆣ뛸폐듋蚖ꆣ횪퇔횮�틓ꆣ뵻뗈민쫗�ꆣ쫇쏼ퟔ뷱랲폐놻횮
뺳ꆣ쯙웤�ꆣ 

웤쓪쪮튻퓂ꆣ췵볒룦쫂얫ꆣ뢶뺩헗뢮魑튻첎쯀ꆣ돵ꆣ얫룦鍑웤뢸�뇭ꆣ
魝쯹�컯ꆣ벴쇮웤얫菈헌ꆣ폖끬훐쪹ꆣ뻍陼뚼饺�웤볒�ꆣ퓗뎼엡뛈ퟠ
풻ꆣ췵췶驻횮ꆣ웤볒�ꭉ틑뛠ꆣ뷱틲얫짏룦ꆣ폖쏼饺�웤볒ꆣ뎼뿖쳬쿂貢躛
슄횮ꆣ뇘폐틔볒黩펋헟ꆣ쫇�셔웤쪹ꆣ뛸骢웤얫ꆣ 

쪮쯄쓪ꆣ짏홞퓗뎼풻ꆣ슠쫜횮ꆣ듳쫇쫂ꆣ췆한캯죎ꆣ홞쯹캯뇘녍탄ꆣ벰훁앒
쫂ꆣ늻齯욫ئىꆣ쏼豗쪿벯잰듺闡쏁횮쫂ꆣ黩홲싔ꆣ쎿폻엻ꆣ틔黩뷤뛺ꆣ듞
좺貦풻ꆣ齯쟩쟺횱ꆣ�횮훁틗ꆣ짔金웛푰ꆣ貏횮貍ꆣ맊뿗ퟓ놊뫃놊邺횮햓ꆣ뷾
鶙쑷쫜횮핦ꆣ쥷틔闡쏁�튲ꆣ죴鏱�뛸죎횮ꆣ듽횮틔한ꆣ뱭횮틔램ꆣ葴죋ퟔ驷
릫ꆣ쫫룒탐苎ꆣ뇝쿂풔퍞�벮ꆣ틔轖슔쏷ꆣ貍쳬쿂탒짵ꆣ 

쪮컥쓪쪮퓂ꆣ짏홞퓗뎼풻ꆣ폃뇸헟ꆣ폐뇘蓙횮뗀뫵ꆣ쪒艡貦풻ꆣ뇸헟莴웷ꆣ釰헟
캣쫂ꆣ쉽췵늻뗃틑뛸폃횮ꆣ뇘틔죊펑늻죊ꆣ셸펑늻셸ꆣ쿈蓕헐金ꆣ늻쪩퇚퉵ꆣ맅
횮쏷췵횮펑엑ꆣ늻铘ꆣ늻骢薖ꆣ늻ꭀ뛾쎫ꆣ늻랸쳯볚ꆣ낲쏱뷻놩ꆣ죧뻈죋쮮
믰횮훐ꆣ맊풻ꆣ췵헟횮躟ꆣ폐헷齯釰ꆣ듋뇘蓙횮뗀튲ꆣ죧믲쯁킡럞ꆣ�蓓놊ꆣ钳
죋뵙풹ꆣ躟돶齯쏻ꆣ럇캨늻蓙ꆣ쓋ퟔ캣횮뗀ꆣ만뿉짮뷤ꆣ짏짮볎웤퇔ꆣ 

酣풪쓪ꆣ쓂ퟚ홞퓗뎼풻ꆣ잰쪷띑鵨컄뗛쾧쪮볒횮깡ꆣ뛸셔슶앟ꆣ폖ꆣ짭틂�
붐ꆣퟣ싄룯ꆣ벯짏闸쓒ꆣ틔黩뗮ꆣ뫎첫莀튲ꆣ탅폐듋뫵ꆣ퓗뎼듞횲貦풻ꆣ솼
쪷쯹펛ꆣ뇘럇췽퇔ꆣ鵨앤ꆣ돐췶쟘骈뿡횮ꆣ쫏釰ꂎ횮ꆣ몣菈辬뇗ꆣ짺쏱솦
뷟ꆣ鵨컄죊쏷횮훷ꆣ웰ퟔ듺�ꆣ횪볚띷횮완ꆣ쫇틔벴캻ꆣ릪탐莀뱳ꆣ쁞틔뺰
뗛ꆣꩱퟱ듋ꆣ평쫇몣菈잭쫗ꆣڃ颷웤짺ꆣ볒뵯釴ퟣꆣ훁커뗛ꆣ릫쮽틳뢻ꆣ폃
쓜돶躟헷랥ꆣ췾탐쯄랽ꆣ훁�탠ꆣ띙훁뱴뢯ꆣ짏蓕돞쏒ꆣ�폃迍뷟ꆣ쒩쓪뚐벰
훛�쇹탳ꆣ쏱늻쇄짺ꆣ釴뿚鱰냫ꆣ쓋쿂낧춴횮푴ꆣ럢�쿠黩뢻쏱뫮ꆣ뷔鵨쪷쏷ꆣ
폃黩쫂貍ꆣ쟒룻큑횮쟚ꆣ돶ퟔ죋솦ꆣ폃볈齯뛈ꆣ뫎평틔훂뢻辊ꆣ鏾커뗛쯃캻횮돵ꆣ
컯솦뢷틳ꆣ잰듺齯뇈ꆣ만꺔틲컄뗛쟚莀횮훂튲ꆣ짏짵짆웤퇔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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돉죽쓪ꆣ컄ퟚ뙒퇓펢ꆣ홞퓗뎼풻ꆣ죋苷럻힏횮핚ꆣퟔ뫎뛸臭ꆣ퓗쿠韮쯃迍貦풻ꆣ
鵨커뗛뫃틔럻힏횮闸魑쫂ꆣ뷼듺쯥컄뗛ꆣ틠탅듋퇔ꆣퟔ쫇럻힏죕ퟌꆣ횻죧냠뇫췵
쏼햓쯹틽ꆣ쥷덃틢틔횹�腹ꆣ럇쯹훘튲ꆣ샮ثه풻ꆣ蛊腹횮镲ꆣퟴ쏼헟蓕짬쏼럻ꆣ
훎욽횮듺ꆣ횻뫏췆화죋쫂ꆣ짏폖풻ꆣ쳬폃죋ꆣ폐늼틂훁퓗쿠헟ꆣ꺔镲�뗃솦럱ꆣ
韮쯃迍貦풻ꆣ쳬훘탐탌뇙ꆣ�폃맙뻴ꆣ뷔ퟔ衄횮펋뛺ꆣ랲폃죋횮뗀ꆣ驶풇랽튊
웤쓜럱ꆣ꺔완횮镲ꆣ믲냎훃ꆣ齯쫂횮죕ꆣ늻죧쟒톭�벉ꆣ맅죋냎쪿黩쿠ꆣ냎
ퟤ黩貢ꆣ럇훎욽횮镲ꆣ쥷늻ꭀ틑뛸폃횮튲ꆣ짏폖蚖탂탞풪헾튪ꆣ钢훂뫎죧ꆣ쯃
迍貦풻ꆣ뎼뗈캴튊ꆣ뇝쿂죴폻苷횮ퟓ豏ꆣ했탻뢶뎼뗈薢풔뿉럱ꆣ풪ퟚ믲뫃�ꆣ
믲뫃슕즫ꆣ앣�퍞횮헾늻춬ꆣ맊좡鋎꺔ꆣ랽뿉쇷苷ꆣ迄횮ꆣ 

쯄쓪ꆣ컄ퟚ홞퓗뎼풻ꆣ퓚캻쪮쯄쓪ꆣ賙쳬쿂齯쫂ꆣ캴훁훎욽ꆣ틠짙폐죧뷱죕
튲ꆣ샮ثه貦풻ꆣ냮蟸낲캣죧죋짭ꆣ쯄욽뫍횮镲ꆣ틋핻ꆣ죧쫑낲ퟔ뫶ꆣ葴벲
뮼탽짺ꆣ뎯춢꺔齯쫂횮镲ꆣ쮼쪡쪧뛸텡횮ꆣ葴떜腹늻ퟷ틓ꆣ 

闾닽죽쓪ꆣ鷉슺릝뛈쪹蒢迄홇ퟤꆣ�죋틔웤誩떝짃뾂쇴쫂ꆣ짏쇮퓗뎼흨뿉럱ꆣ
퓗뎼샮뗂풣풻ꆣ鷉슺蟸볒菈뗘ꆣ늻춬뫓쮷ꆣ잰쏼躛ꆣ뷔폃죥뎼ꆣ헟샮놧�돉
솢듋�ꆣ짭驻횮ꆣ뗂ퟚ짐늻푓쁞퉵ꆣ쇮샮빽흯蛊驷싥ꆣ蒢컲ퟷꆣ酣훐ꆣ
틠ퟔ貣ꆣ賙뺴ퟚ틲톭ꆣ쯬푓迄홇쁞퉵ꆣ뷱죴늻볓헷랥ꆣ뫎틔첖쇮쯄랽ꆣ죴틲톭
쫚횮ꆣ葴랪쿠킧ꆣퟔ욝췾쇮좥틓ꆣ짏풻ꆣ쟤쯣폃뇸뇘葷럱ꆣ뗂풣풻ꆣ蒢떝쯹쫑ꆣ
뫓쮷죽ꆣ떫뗃캺늻앣떝춬ꆣ웆횮뇘틓ꆣ했잲훘뎼튻죋ꆣ苷�쉽횼ꆣ퇔鷉슺쏼
躛ꆣ늻춬뫓쮷죽ꆣퟔ완틔臭ꆣ쇐쉽뷔푓죽쯃퉵ꆣ틑돉맊쫂ꆣ뷱蟸볒폻볓뇸
필떝ꆣ웤즽陼죽뒨ꆣ캯캺돶뇸릥횮ꆣ훁쯄쓪ꆣ맻욽蒢떝ꆣ뗂풣틔릦볦첫캾ꆣ�
럢크蟸릫ꆣ 

듳훐죽쓪ꆣ틔釴늿쫌색캺? 볦욽헂쫂ꆣ훐홸죕ퟠ풻ꆣ뎼齯웵횮닅ꆣ뻓웵횮죎ꆣ
貢뫎틔퇶裳ꆣ뷱�쫹듖낲ꆣ몣菈貎쾢ꆣ뎼폞쯹쟐ꆣ뇝쿂캴솢陼豭ꆣ�헽죋뢵貧ꆣ
틔듦莦�횮훘ꆣ틲웼쿂ꆣ탻ퟚ룐뛸슠횮ꆣ쿈쫇ꆣ샛뎯죋뻽ꆣ늻폻죋퇔솢莦�ꆣ죴
럇죋훷틑폻ꆣ뎼쿂늻룒ꭉ퇔ꆣ탻ퟚ뒺쟯룟ꆣ뗕쯃캴뇦ꆣ? ퟷ쿠횮죕ꆣ싊쿈蚢ퟠꆣ
죋쪿훘횮ꆣ 

쳬땶풪쓪쯄퓂ꆣ뫍췵뢵辈춢릠짆틴싉ꆣ쟳黩첫뎣쟤ꆣ뮬릝뛈쪹훬좫훒ꆣ틔춢릠
앦貢샴쭝폃ꆣ퓗쿠엡飐ꆣ틔춢릠럇颷쟤횮닅ꆣ늻퓊쯹쭝ꆣ 

  忠諫 

貞觀元年。太宗嘗閒居。與侍中王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嬪。太
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豈有不亡乎。珪曰。
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為是耶。為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
也。珪曰。臣聞於管仲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
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
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臣竊以聖心為是之。
陛下若以為非。所謂知惡不去也。太宗雖不出美人。而甚重其言。 

其年。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命鎮交趾。祖尚拜而出。既而悔之。辭
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怒。斬之。他日。與群臣論齊文宣帝何



唐会要 

 416

如人。魏徵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上曰。然向者盧祖尚雖
失大臣之義。朕殺之以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
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
為之霽威。徵嘗謁告上塚。遽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
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鷂。自臂之。
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故久。鷂竟死懷中。 

六年十二月四日。上臨朝。有誡懼之言。中書令溫彥博曰。陛下為政。若貞觀之
初。則無憂於不治矣。上曰。朕其怠乎。侍中魏徵進曰。陛下貞觀之初。勵精思
治。從諫如流。每因一事。觸類為善。志存節儉。無所營求比者造作微多。諫者
頗忤。以此為異耳。上拊掌大笑曰。良有是夫。 

十五年。於益州造綾錦金銀等物。特進魏徵諫曰。金銀珠玉。妨農事者也。錦繡
纂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
或投之深谷。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臣實深恥之。 

永徽五年。召長孫? 忌。李勣。於志寧。褚遂良等。李勣稱疾不至。皆曰。當緣
昭儀事。或曰。長孫太尉當先言之。遂良曰。太尉。上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
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又曰。英公勣。上之所重。當先言之。遂良曰。司空。
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躬奉遺詔。若不盡其愚誠。
何以下見先帝。及上謂長孫? 忌曰。莫大之罪。絕嗣為重。皇后無嗣息。昭儀有
子。今欲立為皇后。公等以為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
帝。無愆婦德。先帝疾甚。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新婦。今將付卿。陛下
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未有愆過。恐不可廢。臣不敢從。上違先帝之命。上
不悅。翌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別立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要在
武氏。且昭儀經事先帝。眾所共知。陛下豈可蔽天下耳目。使萬世之後。何以稱
傳此事。陛下倘虧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敗亂之端。自此始也。臣上忤聖顏。
罪合萬死。倘得不負先帝。則甘從鼎鑊。遂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
笏。乞放歸田裏。上大怒。命引出之。侍中韓瑗。因奏事涕泣諫曰。皇后是陛下
在藩府時。先帝所娶。今無愆過。即便廢黜。四海之士。誰不惕然。且國家屢有
廢立。非長久之術也。願陛下為社稷大計。上不納。及褚遂良貶官。瑗復上疏理
之曰。遂良竭忠公家。親承顧託。一德無二。千古凜然。此不待臣言。陛下自知
之矣。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氓黎。鹹嗟舉措。上曰。遂良悖戾犯上。以此
責之。朕豈有過耶。卿言何若是之深也。瑗曰。遂良可為社稷忠臣。昔微子去之。
而殷國以亡。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其衰。伏願違彼覆車。救
以往過。不納。表請歸田裏。不許。瑗又上疏曰。臣聞王者立後。以作配天地。
比德日月。若日月並明。則臨照四海。若日月薄蝕。則天地昏矣。且匹夫匹婦。
尚相簡擇。況天子乎。夫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於黃帝。妲己傾
覆于殷王。前載之事。殷鑒不遠。詩雲。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未嘗
不輟卷太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世。今如不法。後嗣何觀。伏惟陛下詳之。無為
後人所笑。若使殺身以益國家。葅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子
胥雲。臣見麋鹿遊于姑蘇。臣恐海內失望之後。有荊棘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
期有日矣。中書侍郎來濟。又密表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後也。將以上合乾坤之道。
象二儀敷育之義。主承宗廟。母臨天下。匹配後土。執饋皇姑。必擇禮教名家。
幽閒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周。姒氏興關雎之化。百姓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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祚。漢孝成任心從欲。以婢為後。遂使皇統中絕。社稷淪傾。有周之崇既如彼。
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 

顯慶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謂侍臣曰。馭下之道。前王深以為難。計古先帝王。
應有其要。公等可思此術。為我具論之。中書令來濟對曰。臣聞齊桓公出遊。見
一饑寒老人。命食之。老人曰。請遺天下食。公遺之衣。老人曰。請遺天下衣。
桓公曰。府庫有限。安能周及。老人曰。不然。春不奪農時。人即有食。夏不奪
蠶務。人即足衣。由此言之。省其徭役。人自安之。近者為山東役丁。年別有數
萬人。將為煩擾。欲取其庸直。在京僱人充役。復恐非宜。臣等商量。望長久法。
依舊役丁為便。凡所施令。貴在長行。今正課外。無別徭役。足為穩便。 

神龍元年二月。侍中桓彥範上疏曰。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後妃者。人倫
之本。治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周宗盛。桀奔南巢。禍階妹喜。
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於殿上。得聞政事。
臣愚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事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輈繼路。
其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淩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 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可參預國政也。伏願陛
下覽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為重。下以蒼生為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
幹預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永。又道路藉藉。皆雲胡
僧惠範。矯託佛教。詭惑後妃。出入禁闈。撓亂國政。陛下又微行。數幸其私第。
上下媟黷。有虧尊嚴。又聞興化致治。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棄惡。故孔子
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疑眾者殺。今惠範之罪。甚於此也。若不急誅。
必生變亂。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實賴天聰。早加裁貶。上不納。 

景雲元年六月。睿宗初即位。與侍臣議立皇太子。中書舍人參知幾務劉幽求進曰。
臣聞除天下之禍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伏以平王除社稷
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則莫大。語德則最賢。臣又聞宋王已下。以平王有大功。
鹹懷推讓。上意乃定。 

開元二十一年。萬年縣尉李美玉得罪。上令流於嶺外。黃門侍郎韓休進諫曰。今
朝廷有大奸。尚不能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怙恩
寵。所在貪冒。第宅輿馬。僭擬過甚。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上不許。休
固爭曰。美玉微細。尚猶不容。伯獻巨猾。豈能無罪。陛下若不出伯獻。臣即不
敢奉詔流美玉。上以其言切直。竟從之。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是
仁者之勇也。 

二十四年。崔希逸代牛仙客為河西節度。奏河西軍資。儲蓄萬計。遂令刑部員外
郎張利貞覆之。有實。上悅。將與之尚書。中書令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
納言。若非歷踐內外清貴之地。妙有德望者。不得充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
拔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又將與之封。九齡曰。邊將積穀帛。繕兵器。
蓋將帥之常。而陛下賞之金帛即可。尤不可裂地而封。上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
之耶。卿豈有門籍。九齡頓首謝曰。臣荒陬孤生。陛下以文學用臣。仙客起自吏
胥。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士。羞與絳灌齊列。陛下必大用仙客。臣亦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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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七年。上謂宰臣曰。大凡行事。恆患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悔誠難。古人
處此。復有道否。李絳對曰。行事過差。聖哲之所不免。故天子致群臣。以匡其
失。故主心治於中。臣論正於外。制治於未亂。銷患於未萌。主或有過。則諫以
止之。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為用。以致康寧。此亦常理。非難遵
之事。但矜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過不吝。從善如流。良為此也。臣等備
位。無所發明。但陛下不廢芻言。則端士賢臣。必當自效。上曰。朕擢用卿等。
所欲冀直言。各宜盡心。以匡不逮。無以護失為慮也。 

九年十二月。釋下邽令裴寰之罪。初。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使。
領徒數百輩。恃恩恣橫。郡邑懼擾。皆厚禮迎犒。恣其所便。止舍私邸。百姓畏
之如寇盜。每留旬日。方更其所。至是。行次下邽。寰為令。嫉其強暴擾人。但
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譖寰有慢言。上大怒。將以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于延
英懇救理之。上怒不改。及出。逢禦史中丞裴度入。元衡等謂曰。裴寰事。上意
不開。恐不可論。度唯唯而入。抗陳其事。謂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言。裴寰
無罪。則當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則當決裴寰。度曰。誠如聖旨。但以裴寰
為令長。愛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罪之。上怒稍解。初令書罰。翌日釋之。 

十三年二月。上以淮蔡既平。將欲內宴。因是稍恢宮觀。廣制度。詔六軍使創修
麟德殿之東廊。公費不足。至有出家財以助。軍使張奉國白於執政。裴度從容上
言曰。陛下有將作監。內作營搆之役。有司具存。豈可使功臣破產修造。上怒奉
國輩漏洩。令奉國致仕。斥李文悅梁希逸歸私第。俄釋不問。 

其年十月。杖殺五坊使楊朝汶。初。有賈人張陟。負五坊息利錢。徵理經時不獲。
楊朝汶遂取張陟私家簿記。有姓名者。雖已償訖。悉囚捕。重令償之。其間或不
伏者。即列拷捶之具於庭。平民恐懼。遂稱實負陟錢。互相牽引。繫囚至數十百
人。中書門下禦史臺。皆為追捕。又於陟家得盧載初負錢文記雲。是盧大夫書跡。
遂追故東川節度使盧坦家僮。促期使納。坦男不敢申理。盡以償訖。徵其手記。
乃鄭滑節度使盧群筆也。群字載初。既而坦男理其事。五坊使曰。此錢已上進。
不可得矣。於是禦史中丞蕭俛洎諫官。累上疏陳其暴蠹之狀。宰臣裴度崔群。因
對又極言之。上曰。且欲與卿等商量用軍。此小事我自處置。裴度進曰。用兵小
事也。五坊使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只憂山東。五坊使橫暴。恐亂輦轂。
上不悅。及對罷。上乃大悟。召五坊使數之曰。嚮者為爾。使吾羞見宰臣。遂杖
殺之。即日原免坐繫者。 

其年十二月。上嘗與宰臣議及人臣事主。當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
朕甚惡之。裴度對曰。臣聞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故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但
君子為徒。則是同心同德。小人為徒。則是朋黨。此事外甚相似。中實相遠。在
聖主觀其所行之事。以辨之耳。上良久曰。他人有言。亦與卿等相似。豈易辨之。
度等退相謂曰。聖上今日所論君子小人之事。可謂誠言。是則聖主以為難辨則易
矣。以為易辨則難矣。今陛下以為辨之難。則君子與小人。彌當自區別矣。他日。
宰臣或以當今利病。欲有所釐改。及陳為臣事君之道。上必往復詰問。既盡理之
後。則曰。凡好事口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為朕言之。當須行之。勿空陳說
而已。宰臣起而對曰。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陛下今日處分。可為至言。
臣等敢不策勵。以副天心。然亦以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臣亦
願陛下每言之則行之耳。 



唐会要 

 419

十四年九月。上謂宰臣曰。朕讀元宗實錄。見開元之初。銳意求治。至十五六年。
則稍懈。至開元末。又似不及中年。其故何也。崔群對曰。元宗生長民間。身經
屯難。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恤庶政。有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
蘇頲。張嘉貞。李元紘。杜暹。韓休。張九齡。皆孜孜守正。以故稱治。其後承
平日久。安於逸樂。漸遠正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斂媚上心。李林甫以奸邪
惑上志。而終之以楊國忠。故及於亂。今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是
乃社稷無疆之福也。時有以諂刻欺蔽在相位者。故群以是諷焉。 

長慶元年八月。上謂宰臣曰。國家貞觀中。致治昇平。蓋太宗文皇帝躬行至德。
以啟王業。及至開元。累有內難。元宗臨禦。興復不易。而一朝聲名最盛。歷年
最久。何以致之也。崔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民間。知百姓之疾苦。初
承丕業。皆能勵精。太宗又特稟上聖之資。同符堯舜。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泰。
又有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輩。為輔佐。動皆直言。事無不治。元宗守
文繼體。嘗經天後朝。久遭艱危。開元初。得宋璟。姚崇。委之為政。此二人者。
皆天生俊傑。動每推公。又每進忠言。致君於道。璟嘗自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
以獻。元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常記在心。故任賢戒慾。朝夕孜孜。開元之末。
因無逸圖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奸臣用事。希恩養慾。實
兆亂萌。建中初。德宗皇帝問先臣開元天寶間事。先臣具以此事陳奏。臣在童丱。
即聞其說。信知古人以韋弦作戒。其益宏多。伏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天下幸甚。
上深納其言。 

四年五月。上以富有春秋。畋獵之暇。好治宮室。嘗建別殿。以新讌遊。及庀徒
蕆事。功用至廣。宰臣李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率資儉德。以化天下。況諒陰
之內。豈宜興作。願陛下悉以見在瓦木。及工役之費。回奉陵寢。上嘉納焉。 

鹹通八年。懿宗命伶官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中書侍郎監修國史曹確執奏曰。臣
覽貞觀故事。太宗初。置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顧謂元齡曰。朕設此
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授之官
秩。大和中。文宗欲以伶官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極諫。乃改光州長史。
伏望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之官。疏奏。不從。 

十一年。同昌公主薨。懿宗尤所鍾愛。以翰林醫官韓宗邵等用藥無效。繫之獄。
宗族連引三百餘人。宰相劉瞻召諫官令上疏。諫官無敢言之者。瞻乃自上章極言。
帝怒。貶為虢州刺史。 

唐會要卷五十三 

  舉賢 

貞觀元年三月。上謂尚書右僕射封德彜曰。比來令卿舉賢才。未嘗有所推薦。天
下事重。宜分朕憂。對曰。臣愚豈敢不盡心。但今所見。未有奇才異行。上曰。
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何代無賢才。但患遺之不
知耳。德彜慚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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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太宗謂宰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專心正道。聞有好人。則抽擢驅使。而
議者多稱彼皆宰相親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為形跡。古人內舉不避
親。外舉不避讎。而為後代稱者。以其舉得賢故也。卿等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
弟。及有讎嫌。不得不舉。 

十三年。桂州都督李宏節。以清慎聞。身歿之後。其家賣珠。上聞之。乃宣言於
朝曰。此人生平。宰相皆言其清白。今日既然。所舉者豈得無罪。必當理之。不
可捨也。特進魏徵諫曰。陛下言此人不清。未見受財之所。聞其賣珠。將罪舉者。
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為國盡忠。清正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
而已。通子三人來選。有一疋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宏
節為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末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為有罪。審其清
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傍罪舉人。雖雲疾惡情深。亦實好善未篤。臣竊思度。
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橫議。伏惟再思。上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
方知談不容易。十五年。太宗謂宰臣曰。致太平之運者。唯在得賢才。卿等既不
能知。朕又不可遍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於事何如。魏徵
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且矜能伐善。恐長澆
競之風。 

開元四年。黃門監盧懷慎上疏曰。臣待罪樞密。頗積年序。報國之心。空知自許。
推賢之志。終未克申。臣自染疾。轉益危頓。雖鳧鴈之飛。未為之少。而犬馬之
志。終祈上聞。其鳴也哀。乞垂聖察。竊見廣州都督宋璟。立性公直。執心貞固。
文學可以經務。識略可以佐時。動惟直道。行不苟合。聞諸朝野之說。實為社稷
之臣。衢州刺史李朝隱。操履堅貞。才識通贍。守文奉法。頗懷鐵石之心。事上
竭誠。實盡人臣之節。豫州刺史盧從願。清貞謹慎。理識周密。始終若一。朝野
共知。簡要之才。不可多得。並明時重器。聖世良臣。比經任使。微有愆失。所
坐者小。所棄者大。所累者輕。所貶者遠。日月雖近。譴責傷深。望垂矜錄。漸
加進用。臣瞑目不遙。厚恩未報。黜殯之義。敢不庶幾。城郢之言。思有聞薦。
謹令外生監察禦史鄭齊嬰奉表以聞。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以河南少尹崔祐甫。代常袞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先是。永泰
之後。四方既定。而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事卓英倩。李待榮
輩用事。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出倩榮。四方齎金帛者。相屬於路。綱紀
大壞。及載敗後。楊綰尋卒。常袞當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
勢與匹夫等。非詞賦登科者。莫得進用。賄賂雖絕。然無所甄異。而賢愚同滯。
及祐甫代袞。薦延推舉。無復凝滯。作相未逾年。除吏八百員。多稱允當。上嘗
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授人。多涉親故。何也。祐甫曰。頻奉聖旨。以所任庶官。
必須諳其才行者。臣與相識。方可粗諳。若平生未相識。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
由在此。上深然之。 

太和元年。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相韋處厚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
用為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乃中變。若出自宸斷。即示臣等
不信。若出於橫議。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勳舊德。歷輔四朝。陛下固宜親重。
竇易直長厚。忠事先朝。陛下固宜委信。上深然之。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橫議。 

  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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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元年。尚書右僕射杜如晦奏。言監察禦史陳師合上狀論事。兼言人之思慮有
限。一人不可總知數職。以論臣等。太宗謂戴冑曰。朕以至公治天下。今用元齡
如晦。非為勳舊。以其有才故也。此人妄事毀謗。上狀欲離間我君臣。昔蜀後主
昏弱。齊文宣狂悖。然國稱治者。以任諸葛亮楊遵彥不猜之故也。朕今任如晦等。
亦復如此。於是流師合於嶺外。 

上元二年。張文瓘加侍中。或時在家。朝廷每有大事。上必問諸宰臣曰。與文瓘
議未。奏雲未議者。則遣其籌之。奏雲已議者。皆報可。 

永隆二年八月。高宗嘗謂中書令薛元超曰。長得卿在中書。不藉多人也。 

建中元年六月。中書侍郎平章事崔祐甫薨。自冬染疾。輿入中書。臥而承旨。或
休假在私第。大事必密咨以決焉。 

元和二年十一月。上銳於為治。謂宰相裴? 曰。朕喜得人。聽政之暇。遍讀列聖
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又謂? 等曰。太宗之創業如此。我讀國
史。始知萬倍不及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宰臣與百官同心輔助。豈朕今日。獨
能為治哉。事有乖宜。望卿盡力匡救。? 等蹈舞進賀曰。陛下言及於此。宗社無
疆之福。臣等駑劣。不副聖心。? 亦孜孜奉上。每思敷奏。伏引太宗躬勤聽覽。
以諷上。上嘉納之。自是延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
柄日削。方鎮權重。德宗不任宰臣以事。人間細務。多自臨決。裴延齡等得以姦
進。而登臺輔者。備位而已。上在藩累月。言事者頗以此為言。上亦知其非。及
永貞監國。群臣謁見。宰相杜黃裳。首以君臣大義。激起上心。上既聞黃裳之言。
聳聽延納。黃裳首建誅劉闢之策。又李吉甫自翰林學士。參定平蜀。蜀平而吉甫
出鎮。? 又繼之。故自臨禦。迄於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宰府。由是中外鹹治。
綱目用張焉。 

十二年八月。時以討元濟。聚天下之兵四年矣。財殫力屈。宰相三人。唯裴度獨
言賊可滅。上病之。因使三相俱以狀陳利害。唯度獨不言利害。唯請以身自督戰。
明日。延英對。宰臣將出。上獨止度謂曰。卿必能行乎。度稽首流涕曰。臣誓不
與此賊偕生。上為之動。度又言。賊已困。但以群帥不一。故未降耳。上深嘉之。
即用度為淮西宣慰使。但以彰義軍節度使韓宏故。未為都統。而度實行元帥事。
仍以郾城為治所。 

  崇獎 

龍朔二年。諸宰臣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其料。東臺侍郎張文瓘曰。此食。天
子所以重機務。待賢才也。吾輩若不任其職。當即陳乞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膳。
以邀求名譽也。國家之所以費。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為多也。眾乃
止。 

聖歷三年四月初三日。敕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食。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例。 

開元十年八月。有上書者。以為國之執政。同其休戚。若不稍加崇寵。何以責其
盡心。至十一月二十八日。敕曰。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嘉貞。兵部尚書張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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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輔弼。以致昇平。褒德賞功。先王制也。自今已後。中書門下宜供食。實封
三百戶。自我禮賢。為百代法。仍令所司。即令支給。 

二十年十二月制。宰臣兼官者。並兩給俸祿。 

天寶五載六月三日敕。三伏內。令宰相辰時還宅。 

大歷十三年正月。中書侍郎平章事楊綰。居位旬日。為風恙所中。優詔令就中書
攝養。每引見延英殿。特許扶入。及綰疾亟。上日發中使。就第存問。又出內醫
藥。一日之中。數輩相望於路。臨終。中使在門。以凶聞。走馬入奏。上驚悼久
之。即日下詔。贈司徒。發使柩前冊授。令及未斂。宰臣百官。就第弔喪。上令
宣旨謂百官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俯及大斂。與卿等悲悼。
太常初諡曰文貞。有詔改諡曰文簡。 

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敕。自今已後。宰臣出守方鎮。中書門下並百官。並許迎送。
不須聞奏。 

建中四年正月。故事。每日出內廚食以賜宰相家。其食可食數人。常袞特請罷之。
迄今便為故事。又將固讓堂廚食。同列以為不可而止。議者以為厚祿重賜。所以
優賢崇國政也。不能當辭位。不宜辭祿食。 

貞元十三年七月。宰相盧邁請告。五上表乞避位。上命群臣問疾於私第。 

元和三年。杜佑以去年春。已乞致政。上於舊臣。極隆恩禮。表再請。上許。遂
減其朝謁。居一歲。復令入中書議政事。復以不逮為請。遂許一月三度朝謁。 

七年六月。以平章事杜佑為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朝朔望。春日遣中使就宅
賜絹五百疋。錢五百貫文。以佑前後懇請休退。遂有優賜。 

長慶元年五月敕。宰相裴度。自今後。不用早入。以仗下赴中書及候對。 

開成四年二月。詔曰。司徒兼中書令裴度。盛有勳業。累踐台衡。比緣疾恙。仍
未謝上。須加優異。用示恩榮。其本官俸料。所司起今日支給。 

其年。宰臣楊嗣復累上表請退。優詔不許。尋又遣內官弓箭庫使張克己就第宣曰。
凡大臣引退。或以年以疾。未有尚勇退之名。忘君臣大義。卿心以為知止。朕卻
以為近名。大臣進退。須繫朕心。不可因儕列之一言。決然捨朕。於理未當。卿
更思之。明日。朕開延英。即便須參假候對。卿若不至朕亦不坐。及翌日。惶遽
朝謁。上又慰安勉勵曰。我未放卿。焉得捨我。其委重如此。 

  雜錄 

貞觀二年五月二日。敕中書令侍中。於朝堂受詞訟。眾庶已上有陳事者。悉令封
上朕將親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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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慶三年七月。上謂宰臣曰。四海之廣。唯在任賢。卿等用人。多作形跡。讓避
親知。不能盡意。甚為不取。昔祁奚舉子。古人為美談。即使卿等兒姪有材。必
須依例進舉。 

乾封二年八月。高宗引侍臣。責以不進賢良。司刑少常伯李安期進曰。臣聞聖帝
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至廣。非無英
彥。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囂謗。以為朋黨。沈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
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唯能是用。
讒毀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 

神功元年。納言師德密薦狄仁傑。除鸞臺侍郎平章事。仁傑不知師德之薦也。及
為同列。頗輕師德。頻擠之外使。則天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
將謹守。賢則臣不知。又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
朕之知卿。師德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
莫窺其際也。 

聖歷三年。則天曰。朕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獨薦男光嗣。由是拜地官
尚書郎。蒞事有聲。則天謂仁傑曰。祁奚內舉。果得人也。 

長安二年。則天令狄仁傑舉賢。仁傑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
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乃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
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請為相也。今為洛
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秋官侍郎。四年。夏官尚書靈武大總管姚元之將赴鎮。
則天命舉外內堪為宰相者。元之對曰。秋官侍郎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
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 

五年。則天嘗令宰臣。各舉為員外郎者。鳳閣侍郎韋嗣立薦岑義。 

垂拱元年四月。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得罪。左授衛州司馬。詣宰相陳訴。內史騫味
道謂曰。此是皇太后處分。中書侍郎劉禕之謂先敏曰。緣坐改官。例從臣下奏請。
則天聞之。以味道善則歸己。過則推君。貶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因謂侍
臣曰。夫為人臣之體。實須揚君之德。君德發揚。豈非臣下美事。且君為元首。
臣作股肱。情同休戚。義均一體。未聞手足有疾。移於腹背。而得一體安者。納
言王德真奏曰。昔戴至德雖才異行殊。能為時所服。然其每有善事。必推於君。
太后曰。先朝每稱至德此事。逮其終歿。有制褒崇。為臣之道。豈過斯也。傳名
萬世。可不善歟。 

 蘇氏駮曰。謹按房先敏通天二年三月自眉州長史除司門員外郎。聖歷二年四
月。改曹州長史。比垂拱元年。在位十四年矣。騫劉二相。昇黜年月即同。且稱
皇太后。非通天二年之事明矣。先敏又不曾任衛州司馬。恐是別人。前史誤耳。 

景龍元年。中書侍郎蕭至忠上疏曰。臣伏見貞觀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
近來勢要親識。罕有才藝。遞相囑託。虛踐官階。伏望降明敕。令宰臣已下。及
諸司長官。各通當家內外緦麻已上。見任京官九品已上者。精加簡擇。每家量留
一兩人在京。餘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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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九年四月。侍中源乾曜上疏曰。臣竊見勢要之家。併求京職。俊乂之士。多
任外官。王道均平。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官。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協均平之
道。上從之。 

十三年正月。國子祭酒楊綰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詔出。朝野相賀。綰素以德行顯
著。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月。人心自化。禦史中丞崔寬。家富於財。
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折。中書令郭子儀。在
邠寧行營。聞綰拜相。座內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
馭百餘。亦即日減損。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 

建中三年正月。詔曰。古者。天子不修德。下民罹其禍。則內府損服禦。太常減
膳。以克責。朕德信不著。姦臣不判。令兩河之間。兵革未戢。郡道疲於徵斂。
百姓失業。不得農桑。朕是以對案輟食。私自貶損。其供常膳。有司宜省之。太
子諸王已下食物。亦各節其數。於是宰臣上言。堂廚錢並百官月俸。各請三分省
一。 

四年。常袞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政事堂舊有後門。蓋宰相過中書舍人院。咨訪政
事。袞欲自尊大。乃塞其門。以絕往來。 

貞元九年七月。詔宰相以旬秉筆決事。初。至德中。宰相叠秉筆處斷。每十日一
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司問白。相讓不言。於是
奏議。請旬秉筆者出應之。其後。又請每日更秉筆。叠以應事。 

十一年二月。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進上審官六議。憬初為尚書左丞。甚有稱望。
時宰相竇參。惡其不附己。將加黜貶。德宗不從。及參逐。以憬與陸贄同為宰相。
深於治道。論議多正。時裴延齡傾巧。特承恩幸。頗欲中傷良善。憬每為保護。
而清正守約。德宗尤器重之。嘗於延英獨對。開陳大體。以任賢尚儉為本。至是。
又上審官六議。上甚嘉納之。 

十二年八月。賈耽私行。絕宰相班。中使出召主書承旨。 

永貞元年八月。以尚書左丞鄭餘慶守本官平章事。時滑渙猶幹大柄。宰臣等漠然
不測。遂與歡狎。及餘慶當國。復以胥吏畜之。時論歸重。 

元和二年七月。上謂宰臣曰。當今政教。何者為急。李吉甫對曰。為政所重。諒
非一端。自非事舉其中。固不可致於治理。然國以民為本。親民之任。莫先牧宰。
能否實繫一方。若廉察得人。委之臨撫。列郡承式。政化自宣。苟或非才。為蠹
實甚。由是而言。觀察刺史之任為切。自昔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故得久於
其事。風化可成。而末世命官。多輕外任。選授之際。意涉沙汰。委以藩部。自
然非才。刺史數廣。然非慎擇。加以更代促遽。民無安志。迎送之費。財耗不供。
此最為弊。聖慮所及。實窮政本。伏望慎守良能。改革前失。則四海蒙福。民無
苟且之心矣。上深納之。 

四年七月。以禦製前代君臣事跡十四篇。書於六扇屏風。宣示宰臣。李藩等表謝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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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六月。時以積雨。延英不開者十五日。至是。上使謂宰臣等曰。每至三日雨
一對來。 

十年。宰相裴度奏。群賊未誅。宜延接奇士。共為籌畫。乃請就私第見客。從之。
自德宗朝。朝官相過從。多令金吾密奏。故宰相不敢於私第見賓客。至度始奏之。 

十二年。上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往復數
四。況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 

十三年九月。宰臣皇甫鎛奏。舊例。平章事判度支。並中書省借闕官廳置院。臣
以為事體非便。今請權借外命婦院內舍十數間。隔截置官典院。又舊例。置郎官
二人。於中書判案人中差定。並量抽官典七人。隨官勾檢文案。伏以臣職在中書。
務兼司計。錢穀事重。須自躬親。臣今酌量簡要。並自判抽。其餘尋常公事。各
有本判郎官。今依條流勾當處置。臣仍請每月三度。候中書事簡入南省。從之。 

太和元年五月十一日敕。元首股肱。君臣象類。義深同體。理在坦懷。然自魏晉
已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寘人心腹。自今後。紫
宸坐朝。眾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九年五月敕。江西湖南。共以傔資一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臣召顧手力。宰臣
李石堅讓。乞祇以金吾司手力充引從。從之。時初誅李訓後也。 

大中十二年七月。除宰相夏侯孜為劍南節度。時值中元假。十四日三更三點。通
事舍人無在館者。宣令捧麻。皆兩省人吏。自後令通事舍人。雖遇假在館俟命。 

唐會要卷五十四 

 省號上 

  門下省 

武德初。因隋舊制。為門下省。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東臺。咸亨元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改為門下省。光宅元年九月。改為鸞臺。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為門
下省。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黃門省。五年九月六日。仍改門下省。至今不
改。 

  中書省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曰內書省。三年三月十日。改為中書省。龍朔二年。改為
西臺。咸亨初。復為中書省。光宅元年。改為鳳閣。神龍中。復為中書省。開元
元年。改為紫微省。五年。復為中書省。故事。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
後建嫡。封樹藩屏。寵命尊賢。臨軒備禮則用之。二曰制書。行大賞罰。授大官
爵。釐革舊政。赦宥降恩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賢贊能。勸勉勤勞則用之。
四曰發敕。謂禦畫發敕日也。增減官員。廢置州縣。徵發兵馬。除免官爵。授六
品以下官。處流以下罪。用庫物五百段。錢二百千。倉糧五百石。奴婢二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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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五十匹。牛五十頭。羊五百口以上。則用之。五曰敕旨。謂百司承旨。而為程
式。奏事請施行者。六曰論事敕書。慰諭公卿。誡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敕牒。
隨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也。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舊制。冊書詔敕。總名
曰詔。天授元年。避諱改詔曰制。凡下之通於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謂祭祀
之支度國用。授六品以下官。斷流以下罪。及除免官爵者。並為奏抄。二曰奏彈。
謂禦史糾劾百司不法之事也。三曰露布。謂諸軍破賊。申尚書兵部而聞奏焉。四
曰議。謂朝之疑事。下公卿議。理有異同。奏而裁之。五曰表。六曰狀。皆省署
申覆而施行焉。覆奏畫可訖。留門下省為案。更寫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署訖。送
尚書省施行者。武德三年。高祖嘗有敕。而中書門下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由。
內史令蕭瑀曰。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敕。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
承用。所謂易雖在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階初構。事涉
安危。若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授一敕。臣必審勘。使與前敕不相乖背者。
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 

貞觀元年。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
不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情。唯唯相尚。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
若唯署敕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須簡擇。以相委付。自今已後。詔敕疑有不穩。
必須執之。 

聖歷三年四月三日。敕賜物。中書門下省官。正三品準二品。四品準三品。 

其年四月三日敕。應賜外國物者。宜令中書具錄賜物色目。附入敕函內。 

神龍三年二月敕。諸色理訴。兼抑論內狀。出付中書。應制敕處分者。留為商量。
自餘並封本狀。牒送所司處分。 

景龍三年八月九日敕。應酬功賞賜。須依格式。格式無文。然後比例。其制敕不
言自今已後及永為常式者。不得攀引為例。 

開元七年八月十日敕。中書門下廚雜料。破用外。有餘宜分收。 

十三年十月。始用黃麻紙寫詔。至上元三年閏三月。詔制敕並用黃麻紙。 

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敕。加階入三品。並授官及勳封甲。並諸色闕等進畫。出至
門下省重加詳覆。有駁正者。便即落下墨塗訖。仍於甲上具注事由。並牒中書省。 

二十一年閏三月十三日敕。每月當番武官。番滿日過中書門下。 

天寶八載七月。中書門下奏。比來諸司使及諸郡並諸軍。應緣奏事。或有請中書
門下商量處分者。凡所陳奏。皆斷自天心。在於臣下。但宣行制敕。既奏之內。
則不合別請商量。乃承前因循。有此乖越。自今已後。應奏事一切。更不合請付
中書門下。如有奏達。聽進止。敕旨。從之。 

乾元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敕。諸司使。諸州府。進奏文狀。應合宣行三紙已上。皆
自寫宣付四本。中書省宣過。中書省將兩本與門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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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應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內外六品以下正員。自今已後。差主事一人。令史四人
專知。至建中三年閏正月十八日。中書門下奏。准貞觀故事。京常參官及外官五
品已上。每有除拜。中書門下皆立簿書。謂之具員。取其年課。以為遷授。此國
之大經也。自艱難已來。此法遂廢。垂將三十載。伏望自大歷十四年已來。量署
具員。據前資見任員。量與改轉。從今已後。刺史四考。郎中起居侍禦史各兩考。
餘官各三考。與轉。其升進黜退。並准故事處分。仍下天下州縣審勘。責前資見
任其鄉貫歷任官諱同一狀中書門下。 

廣德二年三月十四日敕。中書門下兩省直省。自今已後。所補不得取郎將已上官。 

大歷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敕。中書門下先置法官兩人。宜停。 

建中三年六月詔。中書門下兩省。各置印一面。 

四年六月。中書門下兩省狀。應送諸司文狀。檢勘節限中考文狀等。並是每年長
行之事。尚書省各依限錄奏。舊例經一宿即出。如經三日不出。請本司更修單狀
重奏。又三日不出。即請本司長官面奏。取進止。其內狀到。各令本司兩日內具
省案及宣黃。送到中書。依前件所定限勘。會宣下。即事免稽滯。又准開元十九
年四月敕。應加階並授及勳封甲。並諸色闕等進畫。出至門下省重加詳覆駮正者。
宜便注簿。落下以墨塗訖。仍於甲上具注事由牒中書省。敕旨。從之。 

貞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敕。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及尚書省禦史臺現任郎官禦史
等。自今已後。諸司諸使並不得奏請任使。仍永為常式。 

長慶元年正月制。自今已後。中書門下所有除授。宜依元和二年具員敕處分。 

太和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內外文武官除授。伏以為官擇人。實資進選。舉能
考績。固切旁求。必當按實循名。聽言觀行。事合先於徇眾。道必惡於自媒。進
退之間。風俗所繫。近日人多幹競。跡罕貞修。或日詣宰司。自陳功狀。或屢瀆
宸扆。曲祈恩波。乏受爵讓能之賢。啟施勞伐善之弊。亦有粗因勞績。已授官榮。
及居今任。別無課效。唯引向前事狀。祇希更與遷陞。凡是此流。稍要立制。伏
望自今後。應緣官闕。須有除授。先選吏跡有聞。行已務實者。隨才獎用。如有
志涉浮躁。事近邀求者。量加擯斥。所覬官修其方。人思勵行。敕旨。宜依。 

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內外常參官改轉。伏以建官蒞事。曰賢與能。古之王者。
用此致治。不聞其積日以取貴。踐年而遷秩者也。況常人自有常選。停年限考。
式是舊規。然猶慮拘條格。或失茂異。遂於其中。設博學宏詞。書判拔萃。三禮。
三傳。三史等科目以待之。今不限選數聽集。是不拘年數考數。非擇賢能之術也。
故經國治民。惟繫人才。黜幽陟明。在課職業。據元和二年五月十八日具敕。敕
內常參官。並限年考。各與遷轉。則官修者出滯。職曠者僥倖。恐非朝廷循名責
實之意。積課語勞之道。頻奉進止。數遣商量。須令百吏勤官。眾官得人。舉直
措枉。行於授受之際。伏望從今以後。內外常參官。並不論年考。議事而遷位。
位均以才。才均以望。位望均然後以日月班之。而第用之。則冀有司竭力盡知。
務治其職。而以起功。唯禦史臺刑憲是司。責任頗重。其三院禦史。望約舊敕例
比量處分。敕旨。依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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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十二月敕。中書門下。吏部各有甲歷。名為三庫。以防踰濫。如聞近日請處
奏官。不經司檢尋。未免姦偽。起今已後。諸司諸使諸道應奏六品以下諸色人。
稱舊有官及出身。請改轉。並請授官。可與商量者。除進士及登科。眾所聞知外。
宜令先下吏部。及中書門下及三庫。委給中書舍人。吏部格式郎中。各與甲庫官
同檢勘具有無申報中書門下。審無異同者。然後依資進擬。如諸司諸道奏論不實。
以有為無者。臨時各加懲罰。務使仕進稽實。永絕僥倖。 

開成二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武官舍人郎將等。其堪送名者。請中書門下准吏
部送名例磨勘。仍先過堂。然後批擬。從之。 

三年二月敕。中書文狀。悉在中書斷割。裁量須歸根本。如關錢穀刑獄等事。有
宣付諸司處置者。宜更令覆奏。候旨敕施行。 

  門下侍郎 

龍朔二年。改為東臺侍郎。咸亨元年。改為黃門侍郎。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為
鸞臺侍郎。神龍元年。復為黃門侍郎。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改為門下侍郎。乾
元元年。改為黃門侍郎。大歷二年四月。復為門下侍郎。其年九月。陞為正三品。
中書侍郎同門下之稱。至今不改。 

武德二年四月。溫大雅為黃門侍郎。弟彥博為中書侍郎。對居近侍。高祖謂曰。
我起義晉陽。為卿一門耳。至五年三月。彥博又為中書侍郎。 

貞觀十八年。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即日內外官人。諸王僚佐。咸雲陛下供給
皇弟。頓少於親王。大臣深知形跡不奏。私說竊語。殊非光益。臣伏惟聖主奉義。
天心豈不恐其多財縱溢。或至自敗。必不得積貨驕盈。寧使儉急不足。雖不比於
皇子。亦須微允物望。臣是以謹訪荊韓漢魯四弟。自足資財。滕密霍道四王。尤
為缺少。臣於芳春殿。冒以奏聞。伏惟天明。必記臣語。若厚於諸弟。人皆聞見。
六月四日詔便是至公。若供給諸弟。事皆儉陋。即似叔季昆弟。由是情薄。臣是
以不避斧鉞。更敢陳聞。昔漢明帝每賜子弟。必語群臣雲。不得使朕子多於先帝
子。美哉斯言。王者德音。終後漢皆以明帝為法。臣聞君施教令謂之風。人隨上
行謂之俗。陛下厚於諸弟。太子亦厚於諸弟。相承恩篤。豈不美哉。伏願陛下疑
闕短者。因而賜之。所用不多。德音流布。 

神龍元年五月。武三思恃寵執權。嘗請託於黃門侍郎宋璟。璟正色謂之曰。當今
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幹朝政。王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開元二年八月。李乂為黃門侍郎。多所校正。紫微令姚崇遂薦為紫微侍郎。外託
薦賢。其實引在己下去其糾駮之權。 

建中二年十月。門下侍郎盧杞。密啟中書主事過咎。逐之。楊炎怒曰。中書。吾
局也。吏有過。吾自治之。奈何相侵耶。 

  中書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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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元年。因隋舊制。號內史侍郎。三年三月十日。改為中書侍郎。龍朔中。改
為西臺侍郎。鹹亨中改為中書侍郎。垂拱元年二月。改為鳳閣侍郎。神龍元年二
月四日。又為中書侍郎。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紫微侍郎。大歷二年十一月
十四日。升為正三品。五年九月六日。復為中書侍郎。 

貞觀十九年。中書侍郎許敬宗。以太子承乾官僚。多被除削。又未收敘。上疏曰。
竊見廢官僚五品以上。除名棄斥。頓歷寒溫。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
包藏悖逆。陰結宰臣。所同奸謀。多連宗戚。禍生慮表。非可防萌。宮內官僚。
迥無關及。今乃投鼠及器。孰謂無冤。焚山毀玉。稍同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
原。昔吳國陪臣。則爰絲不坐於劉濞。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緣於海昏。譬諸欒布。
乃策名於彭越。比於田叔。亦委質於張敖。主以凶逆陷夷戮。臣以忠良荷收擢。
今張元素。令狐德棻。趙宏智。裴宣機。蕭鈞等。並砥節勵操。有雅望於當朝。
經明行修。布芳名於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箠撲。或以忤旨而見猜嫌。一概雷同。
並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宏。 

其年四月。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譴免職。溫彥博言於太宗曰。師古諳練政事。長
於文誥。時無逮者。冀上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遂以岑文本
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及遷中書令。歸有憂色。母怪而問之。文本曰。非勳非
舊。濫登榮寵。位高責重。古人所懼。撫己循心。所以憂耳。親賓有來賀者。輒
曰。今日受弔不受賀。及興遼東之役。凡所制度。一切委之。料配糧。用甲兵。
神思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同行。恐
不與我同返。定州遇暴疾卒。時年五十一。 

垂拱三年。鳳閣侍郎劉褘之嘗竊謂人曰。太后何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
下之心。則天聞之。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鞫。本立宣敕示褘之。褘之曰。不經
鳳閣鸞臺宣過。何名為敕。則天大怒。以為拒捍制使。特賜死。 

開元元年十二月。上詔宰臣謂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者否。對曰。任賢用
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頲可除中書侍郎。仍令宰臣宣旨。移入政事院。便供
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今知制誥有政事食者。自頲始也。及入謝固辭。上曰。
朕常欲用卿。每一好官缺。即望諸宰相論及。此皆卿之故人。遂無賢卿者。朕常
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改官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二年。弟
詵除給事中。頲屢陳情。上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耶。頲曰。晉大夫祁奚是也。
上曰。若然者。朕自用蘇詵。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猶在中書。兄弟有何不得。
卿言非至公也。至三年二月。上謂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時人謂之蘇李。朕今
有卿及李乂。亦不讓之。卿所制文。朕自識之。自今已後。每進書皆別錄一本雲。
臣某進。朕要留中。迄今以為故事。 

十二年六月。中書令張說薦崔沔為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
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謂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上
下相維。各申所見。方為制理。豈可俛然偷安。而懷祿仕也。自是每有制敕及南
曹事。沔多異同。張說頗不悅焉。 

建中元年。中書侍郎平章事崔祐甫薨。冊贈太傅。故事。中書侍郎未嘗有贈三師
者。上以祐甫謇謇有大臣節。特寵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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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散騎常侍 

武德令以為從三品散官。貞觀十七年六月四日。改為職事官。置兩員。以黃門侍
郎劉洎為之。隸門下省。顯慶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分左右各兩員。其左隸門下
省。右隸中書省。龍朔二年。改為左右侍極。咸亨元年。改為左右常侍。廣德二
年五月二十二日。陞為正二品。中書門下省。各加置四員。興元元年正月二十九
日。各加一員。貞元四年正月一日敕。元額四員。其新加員。宜依元數停。 

貞觀十七年。散騎常侍劉洎諫詰難公卿表曰。臣聞帝皇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
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
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揚。
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義。欲令凡庸。何階應答。臣聞
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君稱大辨若訥。莊生言至道無文。此皆不
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且多
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
自愛。豈有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致。欲其久長。匪由辨博。
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敦樸。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
強辨。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眾望於虛說。此才辨之累。較然可知矣。伏
願略茲雄辨。浩然養氣。簡披緗圖。澹焉怡目。占萬壽於南嶽。齊所性於東邱。
則天下幸甚。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繁多。
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足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寶應二年五月一日敕。散騎常侍且各置常參官兩人。合自簡擇聞奏。參典亦置兩
人。 

興元元年二月。以奉天解圍。百僚稱賀。右常侍賈隱林抃舞。因質言曰。陛下性
多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不改。雖朱泚敗亡。臣亦恐憂未艾也。上虛懷納之。 

貞元四年二月十八日敕。左右散騎常侍。是中書門下正三品官。謂之侍極。宰臣
次列。除特委方面者。餘不合兼任使。先已授者。宜改與別官。自今已後。更不
得注授。 

長慶四年五月。諫議大夫李渤奏。據六典。常侍奉規諷。其官久不舉職。習以成
例。若設官不責其事。不如罷之。以省其費。苟未能罷。臣請特敕。令准故事行
其職業。從之。 

太和五年。神策中尉王守澄。誣奏宰相宋申錫謀逆。文宗即令追捕。左散騎常侍
崔元亮。與諫官等奏。請不於內中鞫。乃改用法司鞫之。申錫方免死。責授開州
司馬。 

  給事中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為給事郎。三年三月十日。改為給事中。龍朔二年。改為東
臺舍人。咸亨元年。改為給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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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十五年。太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慾。取樂當年。而勵精苦心。
正為蒼生爾。我為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
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 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行之。給事中張行成
諫曰。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宏遠。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眾。與其
較量。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臣輒陳狂直。伏
待葅醢。 

十六年。刑部奏請。反叛者兄弟並坐。給事中崔仁師駮之曰。誅其父子。足警其
心。此而不恤。何憂兄弟。議遂寢。 

開元二十一年二月。定安公主初降王皎。後降韋濯。又降博陵崔銑。銑卒。及是。
公主薨。其子駙馬王繇。請與其父合葬。敕旨依。給事中夏侯銛駁之曰。公主初
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殂謝之
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卻祔舊姻。但恐魂若有知。王皎不納於幽壤。
死而可作。崔銑必訴於元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原繇此意。雖申罔極之情。
求禮而行。或致不稽之誚。銛謬膺駁正。敢曠司存。請旁移禮官。並求指定下太
常寺。請議公主合與王皎合葬可否。報之。 

貞元十八年二月。以前攝浙東團練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禦史齊總。為衢州刺
史。群議以為超獎過當。詔至門下。給事中許孟容上表封還曰。臣伏見今日恩制。
除衢州刺史齊總。臣愚竊有所慮。恐驚物聽。不敢聞於陛下。若以兵戎之地。或
有不得已。非次擢授者。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授。群情驚駭。又
齊總是判官。今詔敕擢浙東觀察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向前未有敕令。今便用此
下詔。尤恐不可。齊總若可選拔。不假此事。若未可選拔。假此益使人疑。陛下
臨禦以來。凡所選用。皆為至公。既非聖情所難改移。即臣下安得不動有論諍。
若齊總必有可錄。陛下必須酬能。即明書勞課。超一兩資與改。今臣聞四海舉朝
之人。不知齊總功能。衢州。浙東大郡。自大理評事兼監察禦史授之。使遐邇不
甘。兇惡騰口。伏乞聖慈。少回神理。覽臣所奏。允臣之請。陛下若謂臣不切不
懇。伏乞陛下試停此詔。密使人察聽。必賀聖明開納。聖朝無私。臣授官中謝日。
具已面奏。詔敕有不便者。伏請封進。今齊總詔謹隨狀封進。時左補闕王武陵。
右補闕劉伯芻。復上疏言之。故詔書留中不出。後數日。不得雨。不視事。特開
延英。召孟容對。上慰諭開納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也。自給事中袁高論
盧杞。後來未嘗有可否。是時。齊總竭浙東進奉。遂超授逾等。江淮之間。人多
困急。無不罪總。及孟容此奏入。聞者皆感上聖明虛心之德。嘉孟容之當官不面
從。其年八月。以嶺南節度掌書記試大理評事張貞元。為邕州經略使。給事中許
孟容上疏論奏。張貞元非次遷授。封還張貞元詔書。右補闕劉伯芻。繼有封章。
上命中使宣諭孟容。詔亦遂止。 

十九年六月。給事中孟容上疏曰。臣竊聞陛下數敕有司。走於群望。祈於百神。
而密雲不雨。首種未入。豈觴牢有闕。巫祝非誠。為陰陽適。然豐歉前定。何聖
意精至。甘澤未答也。臣歷觀自古。天人交感。未有不由百姓利病之急切者。邦
家教令之遠大者。京師是萬國所會。強幹弱枝。自古通規。其一年稅錢。及地租
出入。一百萬貫。臣伏冀陛下。即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放二。使旱涸之
際。更免流亡。若播種無望。徵斂如舊。則必愁怨遷徙。不顧墳墓矣。臣愚以為
德音一發。膏澤立應。變災為福。期在斯須。戶部所收掌錢。非度支歲計。本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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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急別用。今此歉旱。直支一百餘萬貫。代京兆百姓一年差科。實陛下巍巍睿謀。
天下鼓舞歌揚者也。復更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役禁
錮。當釋而未釋者。逋懸饋送。當免而未免者。沈滯鬱抑。當伸而未伸者。有一
於此。則特降明命。令有司條晰。三日內聞奏。其當還當釋。當免當伸者。仍詔
下之日。所在即時施行。臣愚以為如此而天不鑒。歲不稔。從古未之有也。疏寢
不報。 

元和三年。以國子司業李藩為給事中。時制敕有不可。遂於黃敕後批之。吏曰。
宜別連白紙。藩曰。祇是文狀。豈曰批敕。裴洎言之。上以為有宰相器。俄而鄭
絪罷免。遂拜藩門下侍郎平章事。 

四年三月。以淮南節度判官孔戡為衛尉寺丞。分司東都。戡嘗為佐昭義節度使盧
從史。數以事爭論不從。因謝病去。從史強以禮遣。而陰銜之。居東都。為淮南
節度使李吉甫所辟。而從史忿嫉。累請貶降。始貞元中。姑息節將。其從事有不
合意。或知其邪心。欲免去。則誣以他罪論奏。更不驗理。或黜或徙。訖貞元。
軍府化之。至是。上雖不許。猶授以散員。制既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上奏曰。
孔戡以公正為盧從史所忌。且離職已久。吉甫以宰相出鎮辟請。非涉嫌疑。推類
言之。河陽節度行軍司馬楊同慈。史官崔國楨。或處近職。或倅戎府。皆為吉甫
奏在幕庭。從史以嫌忿。幹黷朝典。豈可曲徇其志。且孔戡官序雖非黜退。但因
此改易。則長奸邪之心。臣恐忠正之士。各懷疑懼。事不可許。上令中使宣諭元
膺。制書乃下。 

其年十月。以同州刺史呂元膺。復為給事中。初。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
入謝。上問以時事得失。元膺論奏詞甚激切。上嘉其剛正。異日。謂宰臣曰。呂
元膺有讜言直氣。今欲留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 進賀曰。陛
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孤
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請以元膺復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 

七年七月。瓊林庫使奏。巧兒舊挾名敕外。別定一千三百四十六人。請宣下州府
為定額。特免差役。時給事中薛存誠。以為此皆奸人竄名。以避征徭。不可以許。
又咸陽尉袁儋。與鎮軍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儋反受罰。二敕繼至。存誠
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使嘉勞。由是選拜禦史中丞。 

十四年三月。以撫州司馬令狐通為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封詔上言。通嘗刺壽州。
用兵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遂加獎用。上命宰相諭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棄其
子。詔遂行。 

其年六月。判度支皇甫鎛重奏。諸道州府監院。每年送上兩稅榷酒鹽利米價等疋
段。加估定數。又奏近年天下所納鹽酒等利擡估者。一切追徵。詔既可。給事中
崔植抗論。以為用兵歲久。百姓凋殘。往者雖估踰其實。今固不可復追。疏奏。
命宰臣召植。宣旨嘉諭。許輟已行之詔。物議美之。 

十五年閏正月。上曰。諫官給事中。若除授有司。政乖允當。各令論駁。舉其職
業。時以李遜為浙東道監察使。有政能。入遷為給事中。嘗密論時政。以為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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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義。有犯無隱。陳誠豈必擇辰。今群臣敷奏。乃俟隻日。是畢歲臣下睹天顏。
獻可替否。能幾何。憲宗嘉之。遷戶部侍郎。 

長慶初。穆宗皇帝觀諸軍雜樂。嘗召給事中丁公著問曰。比聞外間。自公卿至庶
士。多為酣宴。皆極歡娛。此皆時和民安。有足撫慰。公著對曰。誠有此事。然
以臣愚見。風俗如此。亦不足佳。百司所職。漸恐煩勞聖慮。上曰。何故。公著
對曰。賓嘉之禮。古人所重。皆務達誠展敬。不繼以淫。詩人所以美樂且有儀。
譏其屢舞。前代名士會賓客者。或清談賦詠。雅歌投壺。其以杯觴獻酬。不至於
亂。國家自天寶已後。風俗奢靡。宴處群飲。以諠譁沈湎為樂。而居重位秉大權
者。優雜倨肆於公吏之前。曾無愧恥。公私相效。漸以成俗。由是物務多廢。獨
聖心求治安。得不勞宸慮乎。陛下方宏本革弊。誠特降訓命。禁其過差。則天下
幸甚。上嘉其言。 

太和三年八月敕。凡制命頒行。事有不可。給事中職合封進。省審既畢。宣佈百
司。稽停晷刻。皆著律令。自今尚書省禦史臺。所有制敕及官屬除不當。宜封章
上論。其事狀分明。亦任舉按。須指事據實。更言風聞。及滯詔旨。並不放上。
如郎官禦史出使訪聞按舉。自準前後敕文。不在此限。 

五年。將作監王堪修奉太廟。弛慢罰俸。仍改官為太子賓客。制出。給事中李固
言封還曰。東宮調護之地。不可令被罰弛慢之人處之。乃改均王傅。 

開成三年八月敕。給事中封駁制敕。宜令季終具所駁聞奏。如無。亦宜聞奏。 

會昌五年十二月。給事中韋宏景上疏。論中書權重。三司錢穀不合相府兼領。宰
相李德裕論奏曰。臣等昨於延英召對。恭聞聖旨。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是陛
下深究理本也。臣按管子雲。凡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
國安在於尊君。尊君在於行令。明君治民之本。莫要乎出令。故曰。虧令者死。
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從令者死。又曰。行令於上。而不論可否。是上失其
威。下繫於人也。自太和以來。其風大弊。令出於上。非之於下。昨韋宏景所論
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陳聞。昔匡衡雲。所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
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傳曰。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搖動。宏景受人
教導。輒獻封章。是賤人圖柄矣。蕭望之漢朝名儒。為禦史大夫。奏雲。今歲首
日月少光。罪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禦史詰責。賈誼有雲。人主如堂。
群臣如陛。陛高則堂高。亦由將相重則君上尊。其勢然也。昔東漢處士橫議。遂
有黨錮事起。此事深要懲絕。上然之。宏景乃坐貶官。時李德裕在相位久。朝臣
為其所抑者。皆怨之。裴? 崔鉉杜悰罷相後。中貴人屢言德裕太專。上不悅。故
白敏中教宏景有此奏。 

唐會要卷五十五 

 省號下 

  中書舍人 

武德初。因隋號為內史舍人。三年三月十日。改為中書舍人。龍朔二年。改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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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舍人。咸亨元年。復為中書舍人。光宅年。改為龍閣舍人。神龍年。復為中書
舍人。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紫微舍人。五年。復為中書舍人。 

貞觀元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曰。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
何哉。良由謀獻之臣。不宏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
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伏願隨方訓誘。
使各揚其職。敦樸素。革澆浮。使家識孝慈。人知廉恥。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
淨之化。自然家肥國富。禍亂何由而作。上善之。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
言。故以藥石相報。 

咸亨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西臺舍人徐齊聃上奏曰。齊獻公。陛下外氏。雖子孫有
犯。不合上延於祖。今周忠孝公廟甚修。而齊獻公廟毀壞。不審陛下將何以垂示
海內。以彰孝治之風。上納之。 

其年三月十九日敕。令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齊聃又上疏曰。昔姬誦與伯禽同
業。晉儲以師曠為友。匪唯專賴師資。故亦詳觀近習。皇太子自可招尋園綺。寤
寐應劉。陛闥小臣。必採於端士。驅馳所任。並歸於正人。方流好善之風。永播
崇賢之美。今乃使? 裘之子。解辮而事春闈。冒頓之苗。削衽而陪望苑。在於道
義。臣竊有疑。詩雲。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
蓋殷勤於此。防微之至也。 

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閣。同日受冊。有司撰選儀注。忘載冊文。
及百僚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教。立召小吏五人。各令執
筆。口授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服。 

大足元年。則天常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詔。餘慶回惑至晚。竟不能裁一詞。
由是轉左司郎中。 

景龍四年六月二日。初定內難。唯中書舍人蘇頲。在太極殿後。文詔填委。動以
萬計。手操口對。無毫釐差誤。主書韓禮。談子陽。轉書詔草。屢謂頲曰。望公
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中書令李嶠見之。歎曰。舍人思若湧泉。嶠所
不測也。 

開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中書舍人六員。每一人商量事。諸舍人
同押連署狀進說。凡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
有不盡。臣令商量。其大事執見不同者。望請便作商量狀。連本狀同進。若狀語
交互。恐煩聖思。臣既是官長。望於兩狀後略言二理優劣。奏聽進止。則人各盡
能。官無留事。敕曰。可。 

五年。高仲舒為中書舍人。侍中宋璟。每詢訪故事。時又有中書舍人崔琳。達於
政治。璟等亦禮焉。嘗謂人曰。古事問高仲舒。今事問崔琳。又何疑也。 

十三年。行封禪之禮。中書令張說。自定升山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己之
所親。攝官而上。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為先。
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詛謗起矣。今登封霈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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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制。事猶可改。
唯審籌之。不可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後果為宇文
融所劾。 

建中二年六月六日。門下侍郎盧杞奏。六典雲。中書舍人。給事中。充監中外考
使。重其事也。今者有知考使。無監考使。既闕相臨。難令詳揀。請依舊置監使。
敕旨。令依。其年十月。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憑奏報。開元初。廢
其職。至是。門下侍郎盧杞請復之。中書侍郎楊炎。固以為不可而止。 

貞元初。中書舍人五員皆缺。在省唯高參一人。未幾。亦以病免。唯庫部郎中張
濛獨知制誥。宰相張延賞李泌。累以才可者上聞。皆不許。其月。濛以姊喪給假。
或須草詔。宰相命他官為之。中書省案牘。不行者十餘日。 

四年二月。以翰林學士職方郎中吳通微。禮部郎中顧少連。起居舍人吳通元。左
拾遺韋執誼。並知制誥。故事。舍人六員。通微等與庫部郎中張濛凡五人。以他
官知制誥。而六員舍人皆缺焉。 

十八年八月。中書舍人權德輿。獨直禁垣。數旬一歸家。嘗上疏請除兩省官。詔
報曰。非不知卿勞苦。以卿文雅。尚未得如卿等比者。所以久難其人。德輿居西
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及以本官知禮部貢舉。事畢仍掌命書。 

元和十三年二月敕。舊制。刑憲皆大理寺刑部詳斷聞奏。然後至中書裁量。近多
不至兩司中書。使自處置。今後先付法司。具輕重聞奏。下中書令舍人等參酌。
然後據事例裁斷。 

十五年閏正月。上曰。中書舍人職事。准故事。合分押六司。以佐宰臣等判案。
沿革日久。頓復稍難。宜漸令修舉。有須慎重者。便令參議。知關機密者。即且
依舊。 

長慶二年七月敕。自今已後。員外郎知制詔。敕復授本官。通計二周年。然後各
依本行轉。郎中亦依二周年與正除。如是中行後行郎中。仍更轉前行一周年。即
與正除。如更是卑官知誥。合轉員外者。亦以二周年為限。諫議大夫知者。同前
行郎中。給事中並翰林學士別宣。並不在此限。 

其年六月。武儒衡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膳部郎中元稹。繼掌命書。稹常通結內官
魏宏。簡約車僕。自詣其家。不由宰臣而得掌誥。時人皆鄙之。莫敢言者。獨儒
衡一日會食公堂。有青蠅入瓜上。忽發怒命掣去之曰。適從何所來。而遽集於此。
一座皆愕然。儒衡神氣自若。 

太和四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制誥之選。參用高卑。遷轉之時。合係勞逸。
頃者。緣無定制。其間多有不均。准長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始令自員外以上
及卑官知者。同以授職滿一年後。各從本秩。遞與轉官。如至前項正郎。即以周
歲為限。皆計在職日月。以為等差。不論本官年考。頗協通理。凡是因職轉敘。
皆與此文相當。其有本官已是前行郎中。年月已深。方被獎用。即授官數月。合
正除。比類舊制。卻成僥倖。將垂永久。須有商量。自今以後。從前行郎中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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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許計本官日月。但約知制誥滿一周年。即與正授。其從諫議大夫知者。亦宜
準此。即遲速有殊。比類可遵。並請依長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處分。敕旨。依
奏。 

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敕。今後大理寺結斷。行文不當。刑部詳覆。於事不精。即委
中書舍人。舉書其輕重出入所失之事。然後出。 

會昌四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請復中書舍人。故事。伏見天寶以前。中書舍人
六員。除樞密遷授之後。其他政皆得商量。宰臣姚崇奏雲。事有是非。理均與奪。
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既居官長。望於狀後略言事理優
劣。奏聽進止。自艱難以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係於軍期。決遣萬
機。事在宰弼。伏以陛下神武功成。昧旦思治。精覈庶政。在廣詢謀。詩雲。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前漢魏相。好觀故事。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
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除樞密及諸
鎮奏請有司支遣錢穀等。其他臺閣常務。關於沿革。州縣奏請。係於典章。及刑
獄等。並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否。當別奏聞。敕旨從之。 

大中六年六月敕。太和中敕旨。條流制誥改轉事。頗為得中。實重官業。自後因
循不守。有紊典章。遂便遷轉頻繁。近日卻成壅滯。自今以後。宜舉太和四年舊
敕。便永遵行。仍每選知制誥。於尚書六行郎中官。精擇有文學行實。公論顯著
者。以備擢用。不得偏取前行正郎。餘準太和四年七月十三日敕處分。 

景福二年十月。以翰林學士禮部尚書李磎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宣制日。水部郎中
知制誥劉崇魯。抱其麻哭之。奏雲。李磎奸邪。協附權倖。不合為相。乃左授太
子少師。時宰相薛昭緯與磎不協。密遣崇魯沮之。 

  諫議大夫 

武德五年六月一日。置四員。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正諫大夫。神龍元年二月。
復為諫議大夫。至德元年九月十日敕。諫議大夫論事。自今以後。不須令宰相先
知。 

乾元二年四月四日敕。兩省諫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失。無假文言。冀成殿
最。用存沮勸。大歷七年二月十一日。其四員外。內供奉不得過正員數。貞元四
年五月十五日。分為左右。加置八員。左右各兩員。其左右諫議隸中書省。至元
和元年閏六月詔。卻置四員。罷左右名。 

貞觀元年正月十五日。上謂侍臣曰。朕雖不明。至於大奸大惡。容或知之。幸諸
公數相諫正。諫議大夫王珪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後從諫則聖。故古聖王。必設
諫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繼以死。自是。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內平章國計。必
使諫官隨入。得聞政事。有所開說。太宗必虛己以納之。 

其年三月。上謂侍臣曰。為政之道。唯在得人。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諫議大夫王
珪對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時有詐稱衛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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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觀者數萬人。莫不致惑。京兆尹雋不疑。斷以蒯瞶之事。由是眾皆信服。昭帝
曰。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此固非刀筆俗吏。可以比擬。上曰。信如卿言。 

二年。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闇。昔
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
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異。以取臺城之辱。煬帝偏
信虞世基。以致鼓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
上通也。上曰。善。上又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
皇天之鑒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
此誠至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者。十有
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綦組傷女工。首創奢淫。
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
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為然。因曰。夫為人君。不憂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
機。可反手而待也。 

永徽二年九月一日。左武候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上以引駕職在糾繩。而
身行盜竊。命有司誅之。諫議大夫蕭鈞進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準諸常法。
罪未至死。今致之極刑。將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
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為名。愚臣所懷。不敢不奏。上納之。謂鈞曰。卿職在司
諫。遂能盡規。特為卿免其死。顧侍臣曰。真諫議也。 

五年八月十七日。太常樂工宋四通入監內教。因為宮人通傳消息。上令處斬。仍
遣附律。蕭鈞奏曰。四通等所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上曰。今喜得蕭鈞之
言。特免死。配流遠處。 

景龍三年。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曰。酒酣各為回波詞。眾皆為諂佞之文。及自邀
榮位。次至諫議大夫李景伯曰。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晏既過三爵。
諠譁雜混。竊恐非儀。上不說。中書令蕭至忠曰。此真諫議大夫。 

開元十二年四月敕令。自今以後。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旦晚。任封狀進來。所由
門司。不得有停滯。如須側門論事。亦任隨狀面奏。即便令引對。如有除拜不稱
於職。詔令不便於時。法禁乖宜。刑賞未當。徵求無節。冤抑在人。並極論失。
無所迴避。以稱朕意。其常詔六品以上。亦宜准此。 

貞元二年六月。以秘書郎陽城為諫議大夫。仍遣長安縣尉楊寧。齎束帛詣夏縣所
居致禮。城遂以褐衣赴京師。且詣闕上表陳讓。上使中官齎章服衣之。而召見。
賜帛五十疋。其後陸贄李充等。以讒毀受譴。朝廷震懼。上怒未解。勢不可測。
滿朝無敢言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人。即率拾遺王仲舒
等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上大怒。召宰臣入語。將加城
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武將不識文字。亦知感激。
端笏詣城。與諸諫官等。泣而且拜曰。今日始知聖朝有直臣。時議以為延齡朝夕
為宰相。城獨謂同列曰。延齡倘入相。吾唯抱白麻慟哭。後竟坐延齡事。改為國
子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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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八月。以左諫議大夫薛之輿為國子司業。之輿少居於海岱之間。永泰中。
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辟為從事。因奉使京師。之輿逗遛不歸。正己召之再三。之
輿報曰。大夫既未入朝。之輿焉敢歸使。因逃匿於山險間十餘年。建中後。方復
仕宦。上知之。故賞慰以為諫議大夫。奏諫官所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封。
須門下中書兩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鑄諫院印。須免漏洩。又
累上言時事。上不說。故改官無幾。以疾免。 

元和四年正月。先是。諫議大夫段平仲。充冊立南詔及弔祭使。諫議大夫呂元膺。
充河南江西宣慰。議者以為諫官盡去。恐傷大體。於是元膺罷行。平仲繼止。 

六年十一月。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監淮南軍。時劉希昂與承璀。皆
久居權任。既黜之。有李涉者。託附承璀。邪險。求投匭上疏曰。承璀公忠。才
用可輔政化。既承恩寵。不合斥棄。諫議大夫知匭使孔戣。覽其副章。大怒。命
逐之。涉乃以賂進光順門。達其疏。戣聞之。因上陳古今之佞倖。可為鑒戒者。
又言涉之奸險欺天。請加顯戮。上悟。貶涉而黜承璀焉。 

十二年十月。以比部員外郎張宿。為權知諫議大夫。初。上欲以諫議大夫授宿。
宰臣崔群王涯奏曰。諫議大夫。前時亦有拔自山林。然起於卑位者。其例則少。
用皆有由。或道德章明。不求聞達。或材行卓異。出於等倫。以此選求。實愜公
議。其或事跡未著。恩由一時。雖有例超升。皆時論非允。張宿本非文詞入用。
望實稍輕。臣等所以累有奏。請依資且與郎中。事貴適中。非於此人有薄厚耳。
授宿職方郎中。上命如初。群等乃請以權知命之。宿為布衣時。上在藩邸。因軍
使張茂宗。得出入東宮。辨譎敢言。洎監撫登位之時。驟承顧倖。擢居諫列。以
舊恩數召入禁中。機事不密。貶郴州郴縣尉。十餘年。徵入。歷贊善補闕比部員
外郎。擢為諫議大夫。頗恃恩顧。掌權者往往因之搏擊。宿思逞其志。頗害清直
之士。韋貫之出。時人亦以為宿有力焉。宿亦陰事左右。以固恩寵。及為淄青宣
慰使。卒於道路。正直相賀焉。 

十四年。穆宗即位之始。頻出遊宴。時吐蕃寇邊。諫議大夫鄭覃等進奏曰。陛下
即位以來。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
忝備諫官。不勝憂惕。伏願稍減畋遊。留心政道。伏聞陛下晨夜昵狎倡優。近習
之徒。賞賜太厚。凡金銀貨帛。皆出自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霑賞賜。
縱內帑有餘。亦乞用之有節。如邊上有急。則支用無闕。免令有司。重斂百姓。
實天下幸甚。穆宗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也。俛對曰。諫官也。
帝意乃解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召覃謂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
後有事面陳。延英相見。時人無閣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十五年十月。諫議大夫鄭覃。崔郾。右補闕辛邱度。左拾遺韋瓘溫。會於閣中奏
事。諫以上宴樂過度。上曰朕有所闕。臣下能犯顏直諫。豈非忠耶。宰臣等皆拜
舞賀。上又謂覃等曰。允卿所請。至延英對宰臣。又令宣諭焉。 

長慶二年三月。以處士李源為諫議大夫。詔曰。禮著死綏。傳稱握節。殞身守位。
取重人倫。為義甚明。其風鹹替。言念於此。慨然興懷。而朝之公卿有上言者。
稱天寶之季。盜起幽陵。振蕩生靈。吞噬河洛。贈司徒忠烈公李? 。處難居守。
正色就屠。兩河聞風。再固危壁。首立殊節。至今稱之。其子源。有曾閔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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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貫於神明。有巢由之風。可希於太古。山林以寄其跡。爵祿不入於心。泊然無
營。五十餘載。夫褒忠可以勸臣節。旌孝可以激人倫。尚義可以鎮澆浮。敬老可
以厚風俗。舉茲四者。大儆於時。是用擢自衡門。登於文陛。處以諫職。冀聞讜
言。仍加印綬。式示光寵。可守諫議大夫。仍賜魚袋。河南尹差官。命所在敦諭
發遣。初。李? 既為羯胡所害。源方八歲。群賊所虜。流浪南北。展轉人家。凡
六七年。逮洛陽平。父之故吏有識認者。以金帛贖之。歸於親近。代宗聞之。授
河南府參軍。源遂絕酒肉。不婚娶。不役僮。常依洛城北之慧林寺。即? 之別墅
也。寓於一室。依僧而食。人未嘗見其所習之業。齊榮辱。混是非。熙熙而無不
合。蓋自有得也。先命穴其野。以備終制。時往眠其間。至是。禦史中丞李德裕
抗表薦。故有是命。時源年已八十餘。 

四年八月。以諫議大夫賈直言。為檢校右庶子。兼禦史丞。充昭義軍司馬。仍賜
金紫。初。直言父德宗時得罪死。且飲之以毒藥。直言在側。適中使手中掣得藥。
一飲而盡。中使蒼黃復奏。德宗感其事。遂不之罪。直言飲藥迷死。一日。藥潰
左肋而出。卻得生活。身遂偏枯。久之。又李師道請為從事。直言具以逆順諭師
道。遂以紙畫檻車二枚呈師道。師道問是何物。答曰。此是檻車。囚送罪人至京
師者。天子神聖。公為反逆不悛。必當滅公父子。同載於此車。送都市顯戮。豈
不悲乎。因大哭於前。師道命殺之。左右感其義。莫有應者。師道懼不敢殺。遂
牢囚之。劉悟破師道。得直言於狴獄中而用之。鄆帥之情。皆因之以歸。無動搖
者。後失帥。亦不變於前。宰臣上陳直言。寵其官秩。遂非次除諫議大夫。劉悟
累表乞留雲。軍中事非直言不可。從其請改。復有斯授。 

其年三月十九日。上坐朝甚晚。自即位以來。坐朝皆晚。此日尤甚。群臣候朝至
宣武門。已立數刻。至紫宸門。又絕晚。不召群官。有至不任端立。欲傾仆者。
諫議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已有疏論坐晚。今又益晚。不能回上意。是
某之罪。遂出閣門。赴金吾仗待罪。有頃。喚仗入。退朝。百官趨出。左拾遺劉
棲楚獨進諫曰。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以來。
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寢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密邇。未過山陵。鼓吹之聲。
日喧於內。臣伏見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勤恪庶政。四方猶有叛亂。
陛下運當少主。即位未幾。惡德布聞。恐福祚之不久也。臣忝位諫官。致陛下有
此。請碎首以謝陛下。遂以額叩龍墀。振響之聲。聞於閣外。門下侍郎李逢吉懼
棲楚致死。遂宣言曰。棲楚休叩額。聽進止。棲楚捧首起立。又奏宦官中。大行
時。有協比邪人。動搖國本事。又叩額如前。上為之動容。以袖連揮棲楚。棲楚
又奏雲。可臣奏即退。不可臣奏臣即碎首而死。叩額。中書侍郎牛僧孺遽請宣付
棲楚雲。所奏知。門外待進止。棲楚乃拜舞而出。以袂掩血。行至仗頭。則不能
起矣。棲楚出後。宰臣於上前。更贊其事。上心定。乃自仗下。遂降中書宣諭棲
楚。令歸私第。是日聞者莫不感異。以為耳目所聞見。諫官論事。未有如今日之
盛。後一日。有進止。令中使持緋衫牙笏。就宅宣賜棲楚。旌拜起居郎。堅讓不
起。遂歸東洛。至十二月。拜諫議大夫。以旌直諫也。 

會昌二年十二月。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奏。伏奉十二月二十八日敕。中
書門下奏。諫議大夫。巡六典。隋氏門下省署。諫議大夫七員。從四品下。正五
品上。自大歷二年。門下中書侍郎為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
備。謹案左氏傳。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即周之大臣。漢
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張衡為侍中。常居幃幄。從容諷議。拾遺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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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此皆大臣之任。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況謇諤之地。宜
有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改為正四品下。分為左右。
以備兩省四品之缺。向後為丞郎出入叠用。以重其選。伏以前代帝王。建官設正
之制。互有沿革。升降廢置。並於一時所宜。苟得其宜。則為當代之美。臣等伏
據六典故事。諫議大夫官。歷代之品制。位不常定。至於諷議之所賴。則古今之
任不殊。今陛下方啟納諫之門。俾崇品秩。叠用丞郎。蓋千年一時之盛美也。臣
等又據故事。諫議大夫掌規諫諷諭。侍從贊相。今分置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缺。
臣等參詳事理。眾議僉同。伏請著於典章。永為定制。敕旨。依奏。 

  匭 

垂拱二年六月。置匭四枚。共為一室。列於廟堂。東方木位。主春。其色青。配
仁。仁者以亭育為本。宜以青匭置之於東。有能告朕以養人及勸農之事者。可投
書於青匭。名之曰延恩匭。南方火位。主夏。其色赤。配信。信者風化之本。宜
以丹匭置之於南。有能正諫論時政之得失者。可投書於丹匭。名之曰招諫匭。西
方金位。主秋。其色白。配義。義者以決斷為本。宜以素匭置之於西。有欲自陳
屈抑者。可投書於素匭。名之曰申冤匭。北方水位。主冬。其色元。配智。智者
謀慮之本。宜以元匭置之於北。有能告朕以謀智者。可投書於元匭。名之曰通元
匭。宜令正諫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使。於廟堂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並進。
又三司授事。本防枉滯。如有人訴冤屈抑。不得與投匭之列。後方獲申明。所由
之官。節級科罪。冀寰中靡隔。天下無冤。理匭以禦史中丞侍禦史一人充使。 

萬歲通天元年。侍禦史徐有功上疏曰。陛下所令朝堂受表設匭投狀。空有其名。
竟無其實。並不能正直。各自防閑。延引歲時。拖曳來去。叩閽不聽。撾鼓不聞。
抱恨銜冤。籲嗟而已。至誠所感。和氣必傷。豈不由受委任者不副天心。是陛下
務使直申其冤。是有司務在重增其枉。塵埃聖德。掩蔽宸聰者。其三司受表。及
理匭申冤使不速與奪。致令壅滯。臣望准前彈奏。 

天寶九載三月十八日。改理匭為獻納使。 

至德元年十月。復改為匭令。右補闕閻式。請先視其事狀。然後為投。上責壅塞。
貶式為朗州武陵縣。至大歷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有敕。理匭使但任投匭人投表狀
於匭中。依進來。不須勘責副本。並妄有盤問。及方便止遏。 

大歷十四年七月。理匭使崔造奏。亡官失職。婚田兩競。追理財物等。併合先本
司。本司不理。然後省司。省司不理。然後三司。三司不理。然後合報投匭進狀。
如進狀人未經三處理。及事非冤屈。輒妄來進狀者。不在進限。如有急切須上聞。
不在此限。其妄進狀者。臣今後請並狀牒送本司及臺府處理。敕旨。依奏。 

建中二年六月六日。敕禦史中丞。依前充理匭使。擇諫議大夫一人。充知匭使。 

貞元三年十二月。知匭使右諫議大夫裴佶奏。其使典與準大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敕。前四人糧料。今依六典置二人。請置驅使官二人。敕旨。依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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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慶三年。理匭使諫議大夫李渤奏。今後有投匭進狀者。請事之大者奏聞。次申
中書門下。小者各牒諸司處理。處理不當。再來投匭者。即具事聞奏。如無理妄
訴。本罪外加一等。從之。 

四年七月。理匭使諫議大夫李渤奏。伏準寶應元年五月敕。給事中韓賞。中書舍
人楊綰。同充理匭使。其時二人奏。大理評事盧翰充判官。又準六典。匭使常以
禦史中丞及侍禦史為之。臺中人吏強幹。首列百司。明敕特並入匭。實同創置。
其官吏手力食料紙筆。委本司條流聞奏。至其年九月。遂罷匭使。初。渤以故事
至重。請增置胥吏。及添給課料。事多不允。渤遂請詔罷。亦從之。 

開成三年八月。諫議大夫知匭使事李中敏奏。應舊例。所有投匭進狀。及書策文
章。皆先具副本。呈匭使。其有詭異難行。不令進入。臣檢尋文案。不見降敕處
所由等。但雲貞元中奏宣。恐是一時之事。臣以為本置匭函。每日從內將出。日
暮進入。意在使冤濫無告。有司不為申理者。或論時政。或陳利害。宜通其必達
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若使有司先具裁其可否。即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
申於九重之意也。臣伏請自今以後。所有進狀及封章。臣等但為狀引進。取捨可
否。斷自中旨。庶使名實在茲。明置匭之本意。敕旨。依奏。其月。知匭使事諫
議大夫李中敏奏。伏準今年八月一日敕。朝廷體設諫匭。將防漏塞。若徵副本。
恐不盡言。依中敏所奏。仍令本司及金吾所由。須知進狀人姓名住居去處。或要
召問。如過旬日無處分。即任東西者。伏以舊例。詣光順門進狀。即有金吾押官
責定住處。匭院投狀。即本司收投使狀人名。便差院子審復家第及主人。旋牒報
京兆府。若又令牒金吾責狀。恐進狀人勞擾。又慮煩併。今伏請準前準牒京兆府。
敕旨。依奏。 

五年四月敕。匭函所設。貴達下情。近者所投文狀。頗甚煩碎。極言不諱。豈假
匿名。如知朝廷得失。軍國利害。實負冤屈。有司不為申明者。任投匭進狀。所
由畫時引進。其餘並不在投匭之限。宜與匭使准此勾當。仍具副本。 

會昌元年四月敕。應投匭進封事人等。宜起今後。並須將所進文書。到匭院驗卷
軸。入匭函。不得便進。如軸稍大。入函不得。即依前降使宣取。仍永為常式。 

大中四年七月敕。應投匭及詣光順門進狀人。其中有已曾進狀。令所司詳考。無
可採取。放任東西。未經兩三個月。又潛易姓名。依前進擾公廷。近日頗甚。自
今以後。宜令知匭使及閣門使。如有此色。不得收狀與進狀。如故違與進者。必
重書罰。 

唐會要卷五十六 

  起居郎起居舍人 

�퍞뛾쓪ꆣ틆웰뻓짡죋쿂쪡ꆣ룄黩웰뻓색ꆣ酣죽쓪쪮뛾퓂쪮컥죕ꆣ폖룄黩
훐闸쪡웰뻓짡죋ꆣ菉虔ꆣ욷춬웰뻓색ꆣلمح쮷죽쓪ꆣ룄黩ퟳ폒쪷ꆣ쿌뫠풪쓪ꆣ迍黩
웰뻓짡죋ꆣ쳬쫚풪쓪ꆣ폖룄黩ퟳ폒쪷ꆣ짱لمح풪쓪ꆣ迍黩웰뻓짡죋퇉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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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챋쫏풻ꆣ�퍞훐ꆣ쎿죕헌췋ꆣ첫ퟚ앣퓗뎼薢흨헾쫂ꆣ벴쇮웰뻓색튻죋ꆣ裌몆
펛ꆣ평쫇�퍞힢펛헾쫂ꆣ띑黩꺅苤ꆣ벰룟ퟚ뎯闾ꆣ뛋린齯퇔ꆣ폐쮾캨ퟠ�튊뛾
쫂ꆣ웤푓뺴ퟚ샮셸뢮폃駠ꆣ뛠췽햓ퟠꆣ뿖쪷맙횱闸웤뛌ꆣ쯬ퟠ쇮헌뇣돶ꆣ늻
뗃苤슄饃蓕ꆣ틲黩맊쫂ꆣ 

�퍞풪쓪ꆣ짏蚖훐闸쇮랿풪شحم풻ꆣ췹헟훜쯥훆컄낸ꆣ腋�퓚ꆣ풪شحم貦풻ꆣ셸貎
횮돵ꆣ맙닜닝蒓ꆣ貢돤맊번폃ꆣ뷱튊腋齯ꆣ첫ퟚ풻ꆣ훜쯥맙쩡ꆣ뷱腋쫕钢ꆣ컄
낸볈齯ꆣ죴黩酻鏾ꆣ틲蚖훐闸쫌색蒢쇖뢦풻ꆣ쪒뫎죫ꆣ쿈쫕衄벮ꆣ쟤뛠죕퓚菈ꆣ
뫎틲푓탐듋쫂ꆣ쇖뢦貦풻ꆣ뎼꺔镲죎웰뻓짡죋ꆣ늻횪쪡쫂ꆣ짏홞릫쟤풻ꆣ黩맙
늻뿉ퟔ貣ꆣퟔ貣뇘钡ꆣ앒쳬쿂틠ꂖꆣ쎿쫂퓚쿂솿횮ꆣ훁죧쇖뢦ꆣ벴췆늻횪튲ꆣ
폖홞쫌뎼풻ꆣ쎿죕ퟸ뎯ꆣ폻돶튻퇔ꆣ벴쮼듋퇔냙탕폐샻틦럱ꆣ쯹틔늻쓜뛠퇔ꆣ
뵯쫂훐볦웰뻓뛅헽芐�풻ꆣ뻽앥뇘闸ꆣ퇔듦ퟳ쪷ꆣ뎼슚꺔탞웰뻓힢ꆣ늻룒늻녍폞
횱ꆣ뇝쿂죴튻퇔맔뗀샭ꆣ葴잧�샛쉽뗂ꆣ럇횱꺔뷱폐鍰냙탕ꆣ뇝쿂짷횮ꆣ
짏듳邂ꆣ 

풪쪮컥쓪ꆣ뙙늿짐闸챋ퟤꆣ莞�횮훆늻돶ꆣ웰뻓짡죋쫶짏쫨풻ꆣ뎼럼튊�
퍞폀믕횮镲ꆣ쎿폐릫쟤듳뎼�ퟤꆣ뷔�뎯앥낧ꆣ쯹틔돉뵋쪼횮뛷ꆣ뫱뻽뎼횮셸튲ꆣ
짏폐�앦횮뗂ꆣ쿂폐짺顳쯀낧횮쏀ꆣ쇐쪷菔ꆣ틔쪾貢臭ꆣ맊뙙늿짐闸챋ꆣ
샛졾�ꆣ쫀苷훒쟥ꆣ폖럼쫂�뇝ꆣ뛾쪮�ꆣ죫薢횃ꆣ돶뾂랪쓁ꆣ한뾃쮹
훸ꆣ닙싄齯첝ꆣ쳬늻醀�ꆣ퇙�쉽듺ꆣ럼뇝쿂쮼쥷횮앦ꆣ쓮막횮퍈ꆣ톭쿈
뎯횮쪢쫂ꆣ镸욽횮��ꆣ黩횮�뎯앥낧ꆣ틔쏷춬횮셸ꆣ쪹驻헟뫉뗂좪죀ꆣ
듦헟녍릝훜탐ꆣ랲냙쟤쪿ꆣ쫫늻탒짵ꆣ짏벴죕앥낧싥돇쓏ꆣ�뎯菉죕ꆣ�짐
闸폒�쿠ꆣ 

�풪쪮뛾쓪헽퓂ꆣ퓗쿠�떢녒�뷔볙ꆣ맊�ꪚ貦퇓펢ꆣ짏蚖풻ꆣ뷼죕웰뻓쯹힢
펛뫎쫂ꆣퟠ풻ꆣ맅헟ퟳ쪷펛쫂ꆣ폒쪷펛퇔ꆣ죋뻽蓓횹ꆣ폐퇔폐쫂ꆣ벴펛ꆣ
뷱웰뻓횮슚쫇튲ꆣ蟸뎯ퟔ폀믕틔ꆣ웰뻓뗃貦헌돐횼ꆣ헌쿂ꆣ활흨뷔늻뗃슄ꆣ
웤쯹힢펛ꆣ떫훆菈鋱ꆣ룼齯쯻쫂ꆣ쯹틔觛훐튦ریال횪헾쫂ꆣ틔黩퍈돐뗂틴
횃펖ꆣ죴늻탻ퟔ퓗쿠ꆣ쪷맙齯迄뗃闸ꆣ쯬했헌쿂쯹퇔�쫂헾튪ꆣ貣횪ꆣ첖
黩镲헾펛ꆣ쎿퓂쯍쪷ꆣ齯뫎ꆣ듋쫂폖轕ꆣ짏풻ꆣ뻽앥뇘闸ꆣ셸듦蓱핝ꆣ볈폐镲
헾뱯ꆣ퓗쿠틋틀맊쫂黩횮ꆣ 

풪뫍쪮뛾쓪뻅퓂ꆣ펛퇔펛쫂ꆣ쪷맙쫇슚ꆣ헑웤램핝ꆣ훸퓚뗤뎣ꆣ죧슄뷼헟ꆣ
뗃풔貍ꆣ쮼폐룄ꆣ폃듦앦헂ꆣ앥뛸뇘闸ꆣ쯹짮췻ꆣퟔ뷱틔ꆣ쎿ퟸ죕ꆣ퓗뎼
벰화쮾貦ꆣ죧폐쫂뿉苤蓱핝ꆣ뫏뱯쫶헟ꆣ캯웤죕돐횼퓗쿠ꆣ탻쪾ퟳ폒웰뻓ꆣ쇮
웤빙ꆣ죔ힼ앦샽ꆣ쎿벾쯍쪷ꆣ틔黩뎣샽ꆣퟔ쯥쫏틲잰듺쪷맙ꆣ폐웰뻓힢ꆣ맊
훃웰뻓짡죋ꆣ틔뱯뻽앥ꆣ蟸뎯틲횮ꆣ�퍞돵ꆣ훃색뛸쪡짡죋ꆣ酣훐ꆣ쪼菉훃횮ꆣ
럖쫌ퟳ폒헌쿂ꆣ뇼륐쿠죫뷻뗮ꆣ쏼쇮횃ꆣ뷔뗃풔ꆣ죴럼퓚ퟏ菈ꆣ葴詁
쿣낸ꆣ럖솢뗮쿂ꆣ헽횱뗚뛾쫗ꆣ뫍쒫몲ꆣ뷔벴쫗횮�첎ꆣ평쫇홖苷홞
폐쮮ꆣ맙볈쏜쫌ꆣ첖黩쟥쏀ꆣ폀믕횮ꆣ쪼앣냙맙헌쿂뻣췋ꆣ觛쓪훐ꆣ튦ریال黩
쿠ꆣ틔쪷맙늻슄ꭉ쳦ꆣ뇭했퓗뎼튻죋ꆣ�蟸헾튪ꆣ첖黩镲헾뱯ꆣ퓂틆횮쪷
맙ꆣ벰웰뻓볈ퟔ퓗뎼ꆣ쫂춬쫶ꆣ쫇췆쏀힌짆횮셸탐ꆣ뛸탅쪷횱闸횮셸ꆣ
볈뛸驱퓂짔뻃ꆣ飐蓕迍랱ꆣ힢펛鵵몆ꆣ캴軗뷔轕ꆣ웤裌쫂헟ꆣ镲믲탞빙ꆣ냙齯
튻뛾ꆣ뛸ퟳ쪷쯹쫘ꆣꩱ틲훆ꆣ镲듦륐쿷ꆣ훁ퟳ쪷ꆣ슚퓚펛퇔ꆣ떫뺎벯푴闸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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뾘貑뛸틑ꆣ훁쫇ꆣ웰뻓짡죋뺴택짏쫨ꆣ쟳迍맊쫂ꆣ샛했镲ꆣ퓗뎼뷔颷迍퇉ꆣ
볈ퟠ뛸훆탐ꆣ맊쫂鵵迍ꆣ릫흨띑쏀ꆣ 

쪮쯄쓪쪮퓂ꆣ돶웰뻓짡죋엡鶫黩붭쇪쇮ꆣ짏뷼쓪뒹틢랽쪿ꆣ벰샮뗀맅쭝쇸쏚ꆣ짏
틦탅뷰떤쮎쪯횮핦ꆣ췆탄뢹횮齯틉퇉ꆣ쿈ꆣ鶫뾹쫨햓홇ꆣ슠폃랽쪿ꆣ맊벰�ꆣ
믲폐론횪헟苷퇔ꆣ镲쾧횮ꆣ웤쫨풻ꆣ뎼슄돽쳬쿂횮몦헟ꆣ쫜쳬쿂횮샻ꆣ릲쳬쿂
횮颷헟ꆣ쳬쿂횮뢣ꆣ맊짏ퟔهى뗛裲쮴폭鲫ꆣ쿂벰컄췵커췵ꆣڃ틔릦鷺짺ꆣ
뗂엤쳬뗘ꆣ맊뷔裳횮틔짏觛ꆣ뒹齯붮ꆣ럼캩뇝쿂틔듳킢낲ퟚ轒ꆣ틔훁죊폽샨
풪ꆣퟔ��틔臭ꆣ? 띥쫀횮퇽莴ꆣ쿷욽횮뫩顉ꆣ뛸폖뺴뙙퓗�ꆣ듽틔쪼뵋ꆣ菈
쓜듳铠ꆣ췢貒킡맊ꆣ럲듋짱릦쉽뮯ꆣ뷔ퟔ맅쉽훷쏷뻽쯹늻쓜벰ꆣ뷱뇝쿂릪퍈탐횮ꆣ
貍맢펳잧맅틓ꆣ쫇葴쳬뗘짱땯ꆣ뇘裳뇝쿂틔즽蹛횮觛ꆣퟚ轒쉽ꆣ뇘뢣뇝쿂틔荼
졦횮شحمꆣ쯄몣쥮짺ꆣ쿌웭뇝쿂틔뢲�횮폀ꆣퟔ좻졦놣폓ꆣ쉽觛齯붮ꆣ럼튊ퟔ좥
쓪틑臭ꆣ화첎쭝쮎큧횮쪿ꆣ폐즽뢦쇸쏚뗈ꆣ믲룼쿠띑틽ꆣ웹뷱쭝쯍鵵뛠ꆣ뎼럼
튊틔헦쿉폐뗀횮쪿ꆣ뷔쓤웤쏻탕ꆣ齯쟳쫀ꆣ鶓뛝즽쇖ꆣ鳧펰�ꆣ캨뿖죋튊ꆣ
캨뿖죋슄ꆣ�폐軖홝릫쟤ꆣퟔ웤큧ꆣ뷱헟쯹ퟠꆣ폐핆큦웤쮎큧헟ꆣ뇘럇횪뗀횮
쪿ꆣڃ黩쟳샻뛸臭ꆣퟔ퇔黩짱ꆣ틔핔駠���ꆣ듳퇔맖햓ꆣ슠믳镲ꆣ벰웤
볙苎钡슶ꆣ퓸늻遵뛝쳓ꆣ죧듋쟩ꃮꆣ�뿉짮탅웤큧ꆣ퍈웤쮎퓕ꆣ뙙풻ꆣ럲죋ꆣ
쪳캶葥슕놻즫뛸짺헟튲ꆣ뒺쟯ퟳ쫏苷풻ꆣ캶틔탐髢ꆣ髢틔쪳횾ꆣ폖풻ꆣ쮮믰
쎷ꆣ틔엫죢ꆣ퓗럲뫍횮ꆣ鷺횮틔캶ꆣ뻽ퟓ쪳횮ꆣ틔욽웤탄ꆣ럲죽짼컥띙ꆣ띁چ
ퟔ컥탐ꆣ끬黩컥캶ꆣ쥷쳬뗘짺틔럮죋ꆣ쫇틔쉽죋릝뛸쪳횮ꆣ틔훂뾵辊횮뢣ꆣ죴럲
쪯쮎헟ꆣ잰쉽틔횮꾟벲ꆣ쥷럇뎣쪳횮컯ꆣ魲뷰쪯뷔몬뿡쇒鿡뚾횮탔ꆣ볓횮鿽훎ꆣ
蓓붛驱퓂ꆣ볈볦쇒믰횮髢ꆣ뇘뿖黩럀훆ꆣ죴쓋�잰쪷ꆣ葴쟘鵨횮뻽ꆣ뷔탅랽
쪿ꆣ훁죧녒짺탬뢣駨듳샮짙뻽ꆣ웤뷔볩苎쫂끬ꆣ웤쮎뺹齯쯹돉ꆣ쫂훸쪷펛鵨闸ꆣ
뷔뿉튕ꆣ뙙풻ꆣ뻽횮쮎ꆣ뎼쿈蝌횮ꆣ퍈횮쮎ꆣퟓ쿈蝌횮ꆣ뎼ퟓ튻튲ꆣ뎼쯹폐
뷰떤횮쮎ꆣ럼웲쿈쇮쮎죋ꆣ벰쯹쭝횮죋ꆣ뷔쿈럾튻쓪ꆣ틔뾼헦苎ꆣ葴ퟔ좻쏷
틓ꆣ럼캩풪뫍쉽컄짱커램쳬醪뗀믊뗛뇝쿂ꆣ뫏죕퓂헕앒횮쏷ꆣ띁재풪샻�횮뗂ꆣ
돧헽죴횸쓏ꆣ쫜홇죧�튎ꆣ쫇뇘끬뺫뷰횮죐ꆣ铠뿉틉횮빗ꆣ쯹폐쮎큧첓핑횮춽ꆣ
럼웲쳘�셔잲ꆣ뷻웤믃믳ꆣ쪹뢡녍还ꆣ샊죕퓶�ꆣ뗀뮯��ꆣ폆뻃엤쳬뗘ꆣ
貍퓚듋틓ꆣ럼틔�퍞틔臭ꆣퟳ폒웰뻓ꆣ폐쯬솼ꆣ뛅헽芐ꆣ藎쿲ꆣ쫶뗈ꆣڃ
쓜뷟웤훒한ꆣ쾤탄튎홇ꆣ킡뎼횇薢쫌迄ꆣ슚럮쫌뎼횮훐ꆣퟮ뷼ퟳ폒ꆣ苷풻ꆣ뷼뎼
녍튎ꆣ葴뷼쫌횮뎼ꆣ짏�훒뿮ꆣ貍놾슚튲ꆣ 

첫뫍뻅쓪쪮뛾퓂ꆣ틋쇮웰뻓색웰뻓짡죋ꆣힼ맊쫂죫죕ꆣ�번륐쿂펛퇔
펛쫂ꆣ 

돉죽쓪ꆣ캺? ퟔퟳ텡쫚웰뻓짡죋ꆣퟏ훐홸죕ꆣ컄ퟚ홞횮풻ꆣ틔쟤햓쫂훒쟐ꆣ
폐컄�횮ꆣ맊늻톭퓂쿞ꆣ쫚듋맙ꆣ폖홞횮풻ꆣ쟤볒폐뫎앦衄闸푴ꆣ? 貦풻ꆣ뇈
뛠쪧見ꆣ캩튊듦ꆣ짏쯬쇮�臭ꆣ镲퓗쿠ퟠ풻ꆣ퓚죋늻퓚ꆣ컄ퟚ풻ꆣ
쫢늻闾컒틢ꆣ듋벴룊쳄횮셸ꆣ럇퓚튲ꆣ? 貢췋ꆣ폖헙핝횮풻ꆣ쫂폐늻꺔ꆣ벴
홇햓ퟠ貦ꆣ풻ꆣ뎼黩홇맙ꆣ뫏짬튎홓ꆣ뷱黩웰뻓ꆣ슚퓚펛퇔ꆣ뎼늻룒��슚럖ꆣ
컄ퟚ풻ꆣ랲菉쪡맙腋뫏햓쫂ꆣ컰뻐듋퇔ꆣ貤틔놾맙볦횵뫪컄ꆣ 

듳훐쇹쓪뻅퓂ꆣ색맙뙒쪷�텡ꆣ뷔폐퓂쿞ꆣ캨웰뻓캴폐럖쏷훆훃ꆣퟔ뷱틔ꆣ
쳘뛷뎬�췢ꆣ틋훐鵍뛾쪮芀퓂黩룄�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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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補闕拾遺 

뒹린풪쓪뛾퓂뛾쪮뻅죕ꆣ펛퇔闸쫂ꆣ쎿쟐엔쟳ꆣ텡쪰�ꆣ캴뫪힢�ꆣ햰
퇔릲샭ꆣ뇘뷥놊닅ꆣ별틔뗇�ꆣ웚횮�짆ꆣ뿉훃ퟳ폒텡룷뛾虔ꆣ迄웟욷ꆣퟳ폒
쪰�룷뛾죋ꆣ迄냋욷짏ꆣ헆릩럮홓홇ꆣ탐쇐듎ퟳ폒쪷횮쿂ꆣ죔뢽쇮ꆣ훁쳬쫚
뛾쓪뛾퓂컥죕ꆣ룷볓훃죽虔ꆣ춨잰컥虔ꆣ듳驶쯄쓪쪮뛾퓂튻죕ꆣ텡쪰�룷훃菈
릩럮菉虔ꆣ폖웟쓪컥퓂쪮튻죕ꆣ텡쪰�ꆣ틋룷볓훃菉虔ꆣ 

쳬쫚죽쓪ꆣퟳ텡톦홴맢짏쫨풻ꆣ죖쿄늻ꆣퟔ맅쯹핝ꆣ틄뗒齯탅ꆣ틗蓓낲ꆣ
맊돢뻓죻췢ꆣ늻�훐蟸ꆣ잰쪷쯹띑ꆣ웤臭틑뻃ꆣ좻뛸뗛뗂轖놻ꆣ폐镲뎯홝ꆣ쫜
쿲뮯횮한ꆣ했뱻쳝즽횮뙙ꆣ�쫂꺅葴驷웤뢸쒸횮蟸ꆣ貧틔횸쓏횮�ꆣ듋죽췵횮쪢
뗤튲ꆣퟔ鵨캺틔ꆣ쯬룯웤ꆣ蓕첓쏻ꆣ쟳쫌ퟓꆣ홉쇮뷢�ꆣ쪹퉵틂맚ꆣ멂
쫒뺩躟ꆣ늻쇮驷蟸ꆣ듋폖훐졾횮맊쫂튲ꆣ�웤샻몦ꆣ葴죽췵쫇뛸鵨캺럇ꆣ햓웤뗃
쪧ꆣ葴뻜�뛸�뛌ꆣ틳퓚뫵췹쫀ꆣ�뿉늻金붛�횮酝퓕ꆣ컴맹驊ꭉ닟커
믊ꆣ붭뵹뱻몆믝훷ꆣ쿌틔黩틄뗒첎훐쿄ꆣ뇘黩힃룼ꆣ镸커늻뱻뛾뎼횮�닟ꆣ뫃
쒽쿲뮯횮첓쏻ꆣ뽶웤솕쪷鵨뗈闸ꆣ맙횮틔컥늿뚼캾ꆣ뷔쪧펋튲ꆣ론캩춻�췂랬웵
떤뗈ꆣ췹틲죫쫌ꆣ腋�쫢ꪄꆣ믲裌떤�ꆣ닟쏻죖훈ꆣ믲튷탲ꆣ룟늽ييꆣ
럾룄髖ꆣ핚볦훐쿄ꆣ쏷솕鵨램ꆣ뛃틂맚횮荸ꆣ쒿鏴뎯헂ꆣ횪붛蟸횮튪ꆣ롑돉钡
衄쪷ꆣ달낲캣맅뷱ꆣ흒�죻횮펯첓ꆣ횪즽뒨횮틗ꆣ믲캯틔붛싔횮릦ꆣ쇮웤
햹킧ꆣ믲웤쫗쟱횮횾ꆣ럅쪹驷�ꆣ蟸볒폐맚躧횮쏻ꆣ퓚틄뗒轖웤迄饍횮훇ꆣ
폐쒽뮯횮쏀ꆣ릶邂꺔镲ꆣ뛸샇ퟓ맂뛷ꆣ탽짺�ꆣ벰驷늿실ꆣ늻띑뇸ꆣ
�뇉黄ꆣ貍평듋ꆣ맊샏ퟓ풻ꆣ蟸볒횮샻웷ꆣ늻뿉틔쪾죋ꆣ퓚تحج쏱ꆣꩱ늻틔
쪾횮ꆣ魲틄뗒뫵ꆣ폖내鵨뮸뗛�컥늿탙얫럚镸ꆣ웤ퟤ폐蒢쪯횮ꆣ쿲쪹컥
늿늻ꆣ葴镸ꩱ캴뿉솿튲ꆣ놰늻�폄훝ꆣ葴쒽죝齯훐풭횮�ꆣ폖내鵨闸鲫
ꆣ럲뫺뇸컥뛸꺔鵨뇸튻ꆣ뫎헟ꆣ뇸죐飣ꆣ릭늻샻ꆣ뷱슄뗃鵨릤ꆣ좻ꩱ죽
뛸꺔튻ꆣ평쫇퇔횮ꆣ샻뇸짐늻뿉쪹뫺죋뗃램ꆣ魲첎횮훐蟸ꆣ뛸쪹웤솕튊퓕ꆣ뎼론
펋鵨돵쎰횮辊쪢ꆣ돋훐蟸횮첓ꪋꆣ룟ퟦ뛲욽돇ꆣ뛸쎰늻쓜죫훐蟸헟ꆣ뫎튲ꆣ
럇뇸늻ퟣ틔쟖화쿄ꆣ솦늻ퟣ틔웆럚镸ꆣ웤쯹틔뷢蟺뛸뽶룟ퟦ헟ꆣ黩늻솕훐췁횮ꆣ
늻낲훐蟸횮쏀ꆣ짺뒃쒮횮놱ꆣ틔轝�돇틘ꆣ틔髖셙쏀헂벛ꆣ볈낲웤쯹솕ꆣ
뛸颷웤쯹짺ꆣ쫇틔齯롑훐蟸횮탄헟ꆣ黩짺늻퓚鵨맊튲ꆣ�폐탄늻颷鵨ꆣ뛸폻짮죫
헟뫵ꆣ蒢풪몣ꆣ컥늿즢횮ꆣ뛸ퟤ쓜ퟔ헱훐蟸헟ꆣ黩짙뻓菈뗘ꆣ쏷솕鵨램ꆣ
풪몣邂鵨ꆣ뛸鵨틠邂횮ꆣ튻뎯놳핑ꆣ쯄쏦醪ꆣ쯬뇉蛎횮첖ꆣ론뗛췵횮貚ꆣ�
즳쒮뛸늻뻓ꆣ鏭욽뛸뚦훅헟ꆣ黩뻓鵨맊튲ꆣ쿲쪹풪몣늻퓸菈ꆣ헽꺔뷙�죋뾕
빚뱢ꆣ틔驷즽횮놱ꆣ낲쓜쪹췵辛듞�ꆣ黩웤폃킰ꆣ꺔뷱믊ꆣ몬흒룯쏦ꆣ
랲폐탔ꆣ쒪늻金ꆣ랽쪹평폠킧훒ꆣ죕뒔녍릝ꆣ틔폞뎼酝헟ꆣ蟸볒랽苷齯롆횮
ꆣ쎓苤쫘늻횔ꆣ�럀쪧衄ꆣ葴틄뗒띑뇸ꆣ늻퓚랽췢ꆣ럇쯹틔럊훐蟸ꆣ쿷쯄
틄ꆣ붛ꁉ졦돋횮顉ꆣ��豏활횮뗀튲ꆣ뎼폞틔黩돤쫌ퟓ헟ꆣ튻뷔뷻뵞ꆣ뇘죴퓚
훐蟸ꆣ틠뿉쪹驷�ꆣ葴틄죋놣붮ꆣ�틘齯쫂틓ꆣ 

춨쳬뛾쓪쇹퓂ꆣ豏졦顳뿜쿝뫓놱钵훝ꆣ뫓菈췵�ퟚ鏭뇸늻룒�ꆣ뇈�즢ꆣ�ퟚퟠ
했ퟥ필鳦뗈훝냙탕黩풟할헟ꆣퟳ쪰�췵쟳뙙춢헛횮풻ꆣ듋냙탕뗈ꆣ쯘齯솼샴뷌
솕ꆣ돇돘폖늻췪만ꆣ葴캷釖릶쟒迄횮ꆣ뷱했骢횮쟐ꆣ貢�놳쳬뗀ꆣ뛸�ퟚ鏭辊뇸
쪮졦ꆣ슄�貢훁ꆣ�췋ퟟ놣돇돘ꆣퟯ꺔필슾ꆣ뷱쓋틆떜닝鷉풟할횮죋ꆣ틔쟳
ퟔ쏢ꆣ�쫇黩뎼횮뗀ꆣ했쿈铘�ퟚꆣ틔홸뫓놱냙탕ꆣ좺맙좻ꆣ홞횮쟐꺔ꆣ쯬쇮
캺훝듌쪷뗒죊苜돤쪹ꆣ낲鏡쇷틆ꆣ쉽驶뛾쓪ꆣ폒텡훬뺴葴ꆣ룦뵞셟뾗횮춽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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짏쫨풻ꆣ뎼슄샮쮹횮쿠쟘튲ꆣ탐짪짌횮램ꆣ훘탌쏻횮볒ꆣ뛅쮽ꆣ辙릫쫒ꆣ鞉齯
폃횮�ꆣ鍰늻벱횮맙ꆣ쾧죕郛릦ꆣ벱룻벲釰ꆣ죋랱蟸뢻ꆣ쯬췀화뫮ꆣ듋뻈뇗횮큧
튲ꆣ맊풻ꆣ뿌놡뿉쪩ꆣ힃푰뿉릥釰ꆣ뇸ꩱ믰튲ꆣ늻ퟔ럙ꆣ魲틑
ꆣ쪯돇폖骧ꆣ햏뿉틗횮틔貒첩ꆣ鶙횮틔뒾뫍ꆣ냋횮颷틔죡횮ꆣ죽듺횮뙙틔貧
횮ꆣ쟘볈늻좻ꆣ틹얰ퟌ짵ꆣ췹뛸늻략ꆣퟤ훁췁뇀ꆣ듋늻횪힃횮떜튲ꆣ�쫥豏춨
횮쫂鵨췵튲ꆣ꺔鳮돉앖횮ꆣ뱚틑롆ꆣ훇폂뻣삧ꆣ늻룒튻핦ꆣ킧튻웦ꆣ�
뫀뮫횮닄ꆣ쭝�놩횮뿍ꆣ벰蕞폮�욽ꆣ룉룪쿲ꆣ뷰맄횮슕캴킪ꆣ苻횮늡짐슄ꆣ
뛾ퟓ엎펺죝ꆣ빢폐酂ꆣ쓋풊闸ꆣ핦뙙颷ꆣ췵뗀ꆣ활뗛衄ꆣ룟믊뗛럞좻풻ꆣ
컡틔짏뗃횮ꆣ낲쫂풊闸뫵ꆣ貦풻ꆣ뇝쿂짏뗃횮ꆣ낲뿉짏훎횮뫵ꆣ룟믊쒬좻ꆣ
쫇�훸탂핚ꆣ쫥豏춨뚨뙙荸ꆣ쪼횪쳬ퟓ횮ퟰꆣ랽퍘믊뗛횮�ꆣ듋葴횪힃횮짆
튲ꆣ쿲쪹룟ퟦ업뛾ퟓ뛸늻쫕ꆣ훃풊闸뛸늻ꆣ훘릥釰횮샴ꆣퟰ쫗벉횮닄ꆣ텽뗀ꂎ
릦ꆣ辈솼틑횪웤힃ꆣ냎蒦鏴훹ꆣ컡賙늻뗃齯활ꆣ벴슩폢ꆣ뫎쪮뛾뗛뫵ꆣ췶쟘
쫇쁭ꆣ뫎뛾냙쓪뫵ꆣ맊풻ꆣ죊셸헟ꆣ쉽죋횮�轝ꆣ뙙颷헟ꆣ쉽죋횮�ꆣ좻葴힣
푾쿲꺅ꆣ왣릷럙ꆣ뒾뺫틑쇷ꆣ퓣웉뿉鞉ꆣ죊셸짐짡ꆣ魲�듋헟뫵ꆣퟔ컄쏷닝
쏁ꆣ쳬뗘췍쏉ꆣ뛾쫥쇷퇔ꆣ쯄탗鍫ꆣ늻푏뻠ꆣ齯틔醪쳬죋ꆣ늻뻾탌쏻ꆣ늻
뿉득볩쾢놩ꆣ맊훃짱蕑ꆣ틔룦뛋ꆣ쟺횱횮펰뇘돊ꆣ냼님횮탄녍슶ꆣ짱뗀훺횱ꆣ
齯ퟯ늻돽ꆣ죋탄놣쓜ꆣ齯퇽늻슾ꆣ틔욝쏮쯣ꆣ롆퓬뮯횮폄짮ꆣ폃듋짱활ꆣ죫쳬죋
횮쏘큧ꆣ맊쓜펋늻쿂쾯ꆣ슠늻돶ꆣ쥮짺좻ꆣퟏ틗훷ꆣ듳퓕芥퓕ꆣ齯뗃뛸띑
튲ꆣ�뇈퓬릥靬ꆣ듳釰쓁튰ꆣ톪힃닝쒾ꆣ헛늻훜ꆣ뿉춬쓪뛸핚뫵ꆣ좻뛸벱�
齯짆�ꆣ쑺훹짙뫍슕ꆣ헼쓧늻튎탐ꆣ꾟럇뚦쪳ꆣ벴쿲镲횮쏮닟ꆣ쓋꺔뷱횮왣릷
튲ꆣ럼퍛쟘鵨횮뗃쪧ꆣ뾼镲쫂횮뫏틋ꆣ貏퓣웉횮뿉�ꆣ퍘�轝횮骧ꆣ튊饃뛸
ퟷꆣ�蓚뵋죕뫵ꆣ뇝쿂뇘늻뿉�첫욽ꆣ엇뮲훐슷ꆣ럼룄램훆ꆣ솢헂돌ꆣ쿂
폤횮푾ꆣ쇷闧쪎횮鷉ꆣ葜�럆횮퇀뷇ꆣ볩횮ꆣ뛅룦펓횮풴ꆣ뵞셟뾗횮�ꆣ
쪹쳬쿂쥮짺ꆣ첹좻듳邂ꆣ�늻颷퓕ꆣ 

짱لمح풪쓪뛾퓂쪮쯄죕ꆣힷ�뢸풪�黩짏싥뾤췵ꆣퟳ쪰��쫜짏쫨홇풻ꆣ뎼슄
뿗ퟓ풻ꆣ캩쏻앣웷ꆣ늻뿉틔볙죋ꆣ웤럇蒢쫏뛸췵ꆣퟔ맅쏋闸쯹鞉ꆣ뷱뇝쿂蒓훆활
쪼ꆣ뒹릠貢臭ꆣ黩믊췵횮쇮衄ꆣퟓ豏횮쏷ꆣ뿯迍캴軗ꆣ뢸폐쮽ꆣ뎼펹폞뫎횪
늻뿉ꆣ쪷맙裌몆뇘횱闸ꆣ뷱졦탕좻ꆣ슄튻짆쇮ꆣ쒪늻루쿲ꆣ탃좻쒽뮯ꆣ죕
뿖늻벰ꆣ뇝쿂쓎뫎탐쮽믝ꆣ쪹럲흨횮ꆣ뛸쿈뎯�첫풭췵ꆣ틳늻�ꆣ만짺
쑷듧ꆣ쪹쒾웰駇퓔ꆣ한뿉쾧튲ꆣ죧鱯몹틑탐ꆣ醄룄돉쏼ꆣ뎼췻믊뫳뾹뇭만�ꆣ
쪹쳬쿂횪뫪힌횮ꆣ춮맜훸홴魟횮뗂ꆣ쫇葴캡캡쉽ꆣ齯뗃뛸띑ꆣ 

죽쓪냋퓂ꆣ릝鲡첫ퟓ필ꆣ뇸늿짐闸ퟚ돾뿍ꆣ쫌뙒쪷좽ퟦ펺ꆣ릲핟낲蟸쿠췵ꆣ벰
첫욽릫훷ꆣ앣첫ퟓ�활ꆣ했쫕뢶훆ꩺꆣ폒텡藇뺤짏쫨풻ꆣ뎼슄쫼컯늻뿉틔ퟔ짺ꆣ
틔횮춤폽ꆣ듳貚늻뿉틔ꪚ쫘ꆣퟓ뗜돉웤랪몲ꆣ커췵쉽훷튲ꆣ돉췵�쯃튲ꆣ좻
럢붨크ꆣ틔뿯짧ꆣ쯹틔همم뚦쿠苷ꆣ웟냙�ꆣ쪼믊뵞헑쿥횮顉ꆣ돐釰ꂎ횮뇗ꆣ
뫶쿈췵횮뗤훆ꆣ뇈ퟚ퍈잭쫗ꆣ맂솢齯�ꆣ뛾듺뛸췶ꆣ벰화藎폃駠ꆣ貢荁蒢쫏ꆣ
훬첓黩웤탄뢹ꆣ뵻뫮ퟷ웤퇀ꆣ蒢쫏迍낲ꆣ�럇ퟚퟓ횮솦ꆣ蟸횮낲캣ꆣ퓚랪웁ꆣ
맊푏맙럖슚ꆣ쿈퍈쫨ꆣ쟒낲蟸쿠췵헟ꆣ뇝쿂횮춬髢ꆣ쇹뫏훁轖ꆣ퍈쒪볓퇉ꆣ뷱
�뎼춬활ꆣ폻貅顏램ꆣ듋떜腹횮鵵ꆣ늻뿉늻달ꆣ럼뇝쿂붵쏷횼ꆣ闔좺킰ꆣ쿂좫
쳄횮쏀ꆣ짏캿�顏횮탄ꆣ葴좺짺탒짵ꆣ 

뺰뛾쓪ꆣퟳ텡탁쳦럱햓镲헾짏쫨풻ꆣ뎼했틔폐쳆틔臭ꆣ훎蟸횮뗃쪧ꆣ뇝쿂횮
쯹퇛튊헟틔퇔ꆣ黩뇝쿂슠횮ꆣ첫ퟚ컄믊뗛ꆣ뇝쿂횮ퟦꆣ뗃훁훎횮ꆣ푏몆튪횮랽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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쪡웤맙ꆣ쟥웤샴ꆣ앥쳬쿂횮슚쮾ꆣ齯튻첓쫚ꆣ폃쳬쿂횮�늯ꆣ齯튻췷�ꆣ늻뛠퓬
쯂퍞ꆣ뛸뢣뗂죕훁ꆣ늻뛠뛈즮쓡ꆣ뛸퇪뻌ퟔ鳧ꆣퟔ맅뗛췵ꆣ캴폐죴쮹횮짱쉽튲ꆣ
뇝쿂뫎늻좡뛸葴횮ꆣ킢뫍믊뗛ꆣ뇝쿂횮탖ꆣ뻓쿈죋횮顉ꆣ뫶쿈죋횮뮯ꆣ늻좡�솼
횮퇔ꆣ뛸웞얮횮틢ꆣ맙뻴럇鏱ꆣ첓쪳떓헟钵잧죋ꆣ럢붨齯릦ꆣ췽쪳췁헟냙釴ꆣ
퓬쯂늻횹ꆣ췷�헟钵냙荼ꆣ뛈죋늻택ꆣ쏢ퟢ펹헟钵잧졦ꆣ艽늻춣ퟤ驱횮莦ꆣ軬
늻춣菉쓪횮늯ꆣ詚냙탕뿚훐횮쪳ꆣ틔�骈ꆣ蒃졦죋짏횮틂ꆣ틔襔췁쒾ꆣ쫇
죋풹짱얭ꆣ쮮몵늻핻ꆣ쿭蟸늻폀ꆣ쫜뵋莴譄죋ꆣ듋뇝쿂횮쯹퇛튊ꆣ뫎늻鞉뛸룄
횮ꆣ뷱뇝쿂ퟥ낢횮莴ퟚꆣ뛸늻룄낢횮腹헾ꆣ죌鞉첫ퟚ컄믊횮훎놾ꆣ늻죌鞉킢
뫍횮腹ꆣ뇝쿂폖뫎틔쁞ퟦퟚ뛸퍞졦蟸ꆣ컴뇝쿂퓚낢횮镲ꆣ캣췶쫇釖ꆣ뎣쟐جمح
좺莴ꆣ뷱�黩쳬ퟓꆣ뢻폐쯄몣ꆣ菈늻룄좺莴횮쫂ꆣ뎼뿖迍폐쟐جمح뇝쿂헟튲ꆣ
쿈뎯횮镲ꆣ폞훇횪钡ꆣ죋폐뿚ꆣ뛸늻룒퇔ꆣ퇔캴끬슕ꆣ떜貢벰틓ꆣ퓂貢쫜필
떤ꩺꆣ퇠驊죚튊骢ퟏ춢ꆣ듋죋뷔늻쾧웤짭ꆣ뛸뱻훒훷ꆣ짭볈쯀틓ꆣ훷틠캣
틓ꆣ쫇맊쿈뎯필횮ꆣ뇝쿂�횮ꆣ쫇뇝쿂횪횱퇔횮쫂ꆣ폐蟸ꆣ뎼뷱죕폞퇔ꆣ틠
꺔듺횮횱ꆣ럼캩달횮ꆣ 

쿈쳬풪쓪헽퓂ꆣ듳ꆣퟚ뙒낲뢣ꆣ퍞냙쮾퇧ꆣ붛퓂늻쾢ꆣ폒쪰�蟀춦횮짏
쫨풻ꆣ럲헟ꆣ틲죋쯹샻ꆣ뫏黩驧ꆣ齯쿠詚芐ꆣ늻훂짺ꪋꆣ쟒뎼늷웤閃ꆣ쪷닟
ꩱ듦ꆣ뻽앥뇘闸ꆣ뗛췵훘짷ꆣ뷱쓋놩틂맚슷짏ꆣ훃볋颷훐쿼ꆣ크횮틴ꆣ
뽶莞횮颷ꆣ뇝쿂�뒾迍맅ꆣ쿼틂쪳ꆣ늻벚탐ꆣ뿖럇쉽뗂쯹틋ꆣ뎼틔黩튻늻
뿉튲ꆣ葴뺯특ꆣ랥맄춨뎿ꆣ틔苤럇뎣ꆣ맅횮짆뷌ꆣ뷱뇝쿂늻짮캩뷤짷ꆣ��蓓
쾢ꆣ훘돚뷻ꆣ뻞뮫뛠춽ꆣ쳈폐�놼�ꆣ쇷퇔뷐ꆣ튻襭슠퍛ꆣ폐샛훔ꆣ뎼
틔黩뛾늻뿉튲ꆣ쟒튻죋쿲폧ꆣ鵍쳃늻颷ꆣ튻컯쪧쯹ꆣ뱻�퓶酝ꆣ쳈쇮폐쮾틐ꆣ
쿂죋뻫ꆣ뇝쿂뷼ꩱ늻탴ꆣ魲�뫵ꆣ뎼틔黩죽늻뿉튲ꆣ웤풪헽쫗ꆣ듳뙙맢ꆣ
냙탕ꆣ쿌홞顉쪢엤쳬ꆣ릦뒹闧듺ꆣ뷱뇝쿂뛷틑놡놊췻ꆣ葴�췹쓪ꆣ췵
릫듳죋ꆣ룷돐캢횼ꆣ훝뽨랻쟺ꆣ뢂黩핮뚐ꆣ鍰졦쏱횮�ꆣꁉ냙釲횮�ꆣ뎼틔黩쯄
늻뿉튲ꆣ럼閃葴驧諊ꆣ쒺쇮택쾢ꆣ죴쇮볦특ꆣ齯틦쉽쏷ꆣ迄횮ꆣ 

轖뗂뛾쓪뻅퓂뛾쪮튻죕ꆣ홇맙ꆣ쇮쎿퓂튻짏럢쫂ꆣ횸镲헾뗃쪧ꆣ 

폀첩풪쓪헽퓂뛾쪮죽죕ꆣ홇맙ퟠ쫂ꆣ늻쿞맙욷듎뗚ꆣ쎿퓂ퟠ쫂맙钵菈ꆣ슠
튻죋ퟠ貦ꆣ 

듳驶쪮뛾쓪쯄퓂쪮뛾죕ꆣퟔ뷱틔ꆣ홇맙쯹ꭉ럢쫂ꆣ늻쿞퓧췭ꆣ죎럢ꃮ틔�ꆣ 

쪮뛾쓪웟퓂ꆣ�폒텡튦쓏훙빰ꆣ�ퟳ쪰�뫎쪿軖黩ퟳ텡ꆣ镲퓡믊뫳ꆣ듺
ퟚ뛷貙쯹賙ꆣ쇮뾘쇪貋ꆣ�헂뺴쯂ꆣ黩�탒뷼뗘ꆣퟳ폒쒪룒퇔ꆣ쓏훙뗈짏쫨顏
홇ꆣ듺ퟚ퍛뇭驕쾢ꆣ솢迄웤흨ꆣ틲쓏훙빰ꆣ�쪿軖횮맙ꆣ틔냽횮ꆣ쫇죕ꆣ잲菈
뎣쫌藇돐쟥탻홉냙쇅ꆣ쇮뢶쪷ꆣ 

풪뫍풪쓪뻅퓂ꆣ틔쪰�뛅迄黩땺闸�ꆣ폴쮾춽폓횮ퟓꆣ돵ꆣퟔ첫ퟓ쮾흨색黩ퟳ
텡ꆣ폒쪰�듞좺�횮ꆣퟳ쪰�ꪚ맂뗈짏쫨ꆣ틔黩퓗쿠횮ퟓꆣ늻뫏黩홇햊횮
맙ꆣ쫇붵ퟳ쪰�ꆣ좺뗈폖ퟠꆣ쪰�앣텡ꆣ�욷늻춬ꆣ뛸뷔쫇홇맙ꆣ뢸黩
퓗쿠ꆣ뛸ퟓ黩홇맙ꆣ죴헾폐뗃쪧ꆣ늻뿉쪹ퟓ햓뢸ꆣ쫇룄쫚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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쪮컥쓪냋퓂ꆣ즽쇪쪼迍췁ꆣ쿈쫇ꆣힷ�貎릝뛈쪹샮맢ꆣ탬릝뛈쪹샮郥뢰ꆣ
믲퇔폻벰훘릝ꆣ앣냙菈퇧ꆣ쪰�샮ثهꆣ폮컄뚦ꆣ鳘闾ꆣ궏ꆣ뱳뗈짏쫨풻ꆣ
뎼슄죋뎼횮릝ꆣ놾훒쭼ꆣ릶폐쯹튊ꆣ벴틋짏ꆣ魲뎼뗈黩뇝쿂홇맙ꆣ쪳뇝쿂쏀
떓ꆣ�뗃쒬ꆣ맂�뛷顳ꆣ뎼슄화뗀슷ꆣ늻횪탅럱ꆣ뷔ힷ맢郥벰훘쇮릝ꆣ폻
菈퇧냙ꆣ쳈한폐횮ꆣ쓋뇝쿂퍈좺뎼ꆣ뫪뗂鷉횮듈횼튲ꆣ좻쪹틔풪쮷캴룄ꆣ血쇪
짐탂ꆣ뇝쿂꺔틗퓂횮웚ꆣ뢩迄죋폻ꆣ뛸뙙붛훸죽쓪횮훆ꆣꩱ럾탄蛊ꆣퟱ춬�횮
闾ꆣ�좥훐냮ꆣ룦�틄횮쪹ꆣ캴迍웤臭쏼ꆣ뛴쏜돚뷻ꆣ쥷黩تحج쏱ꆣ뫏힅菈춢ꆣ
쫂貢캴뿉ꆣ럲쏷훷탐黩쳬쿂葴ꆣ퇔黩쳬쿂램ꆣ뎼뿖췵퇔뫶붵ꆣ웤돶죧빝ꆣ릶컉믊
ꆣ춽헃횱홇ꆣ뎼뗈쫇틔쏁쯀짏슄ꆣ쟺춻킽ꆣ셸貍퓚듋ꆣ웤샮맢샮郥ꆣ뻃뵹
죖싃ꆣ뷔폐훒蓚ꆣ뷱헟镲꺔쪢쟯ꆣ蓕췘�뿜ꆣ벰훁횮죕ꆣ뇝쿂붵뛷헙튊ꆣ풃푌닅
활ꆣ냽웤앦蓬ꆣ뢶틔붮쫂ꆣ죧듋葴앣럲루�퇧ꆣ뻆쪳퇻驧ꆣ만늻춬쓪뛸핚틓ꆣ
뎼론튊뇝쿂ퟔ앒뙒틔臭ꆣ쪩첖끬쇮ꆣ齯럇킢훎ꆣ틲탄賒탎푴ꆣ탐틑貍룐죋
芐ꆣ캩퓚뺴짷췾荸ꆣ놣좫쉽뗂ꆣ뎼뗈늻룒빽쒬ꆣ��뿱퇔ꎬ釖늻퓊꺔ꆣ럼듽탌醗ꆣ 

貚驶풪쓪웟퓂ꆣ폒쪰�톦춢샏ꆣ앣춬쇅죫ퟠ쫂풻ꆣ뎼럼튊뷼죕돽냝ꆣ췹췹늻
평훐闸�鑍ꆣ믲쫇탻돶ꆣ럼뿖뱯빖鵵规ꆣ볩킰탐ꆣ짏풻ꆣ룼홇뫎쫂ꆣ쪰�쫦풪
냽풻ꆣ뷼풻豭쫒탞퓬첫뛠ꆣ춢샏풻ꆣ뎼뗈슚퓚홇맙ꆣ랲폐쯹슄ꆣ벴뫏햓ퟠꆣ웲컰
ퟯ웤퇔ꆣ짏룄죝蓚횮ꆣ 

웤쓪쪮튻퓂ꆣ틔폒쪰�菈릩럮쪷탞톦춢샏黩뫓훐뢮앒镸쇮ꆣ镲ꆣ駠틲붻춨
힢ꆣ뗃蹘쓏릝뛈ꆣ駠떽ꆣ녍틔뢮軬쯹폐ꆣ�쯍뺩躟ꆣ돪�駠탒ꆣ춢샏슄횪ꆣ
짏쫨했내ꆣ평쫇뵙훐췢ꆣ죋녍캣횮ꆣ춢샏탔놾辊횱ꆣ캴軗ꆣ폖흉辈駠앣돌컴릠ꆣ
늻틋뻓홇맙횮쇐ꆣ쫂뷔늻탐ꆣ쯬ퟔ했볙ꆣ鵍쪮톮ꆣ黩퓗쿠샮럪벪쯹돶ꆣ 

뛾쓪뻅퓂ꆣ틔탂쫚훝듌쪷黩첫뎣짙쟤ꆣ뎣뫃쫏ꆣ豗런붛ꆣ훐폈뫃빓쒦ꆣ
ퟔ黩폐뗃ꆣ벴볓힢ꆣ�迍짏ꭉꆣ쯬폐탻쇮앣뫃맙ꆣ쓋ힷ잰쏼ꆣ샽퓚쟥�ꆣ좺흨
벊좻ꆣ홇맙蒢貒럲뗈웟죋춬쫨햓풻ꆣ臭평辽쟳ꆣ쫂틲릩럮즮�붛ꆣ짏퍛쫨ퟠꆣ
홞늻횱퇔ꆣ탻앣퓗쿠뗈ꆣ쯹�붛ꆣ貍늻틲즮ꆣ홇맙뫎첎뗃듋핚ꆣ쟤뗈뿉벴
뾱蚖ꆣ腋췆업쫗ퟠ臭ꆣퟳ텡蒢貒럲짏뇭ퟔ퇔ꆣퟲ햓횮镲ꆣ늻펛뗃쿈ꆣ캨
裌륐닝ꃮꆣ벴쫇캢뎼ꆣ뷱볈햓쫂늻뫏ꆣ뎼룊꺔ퟯꆣ죴뷱貤뺿룹놾ꆣퟔ쿠췆업ꆣ뿖
믲쿠핟裌ꆣ폐鍰쫂ꆣ랲쯹햓닮할ꆣ뎼녍룊꺔ퟯꆣ쫨ퟠꆣ홇맙쇹죋ꆣ룷셐튻
벾�ꆣ蒢貒럲ꪚ쓜꺔ퟯꆣ럅ꆣ좻貤룄짙뢮녏ꆣ 

듳뫍풪쓪쪮튻퓂ꆣ틔폒텡룟퓊훐黩쫌뙒쪷ꆣ퓊훐ퟔ黩홇맙ꆣ짵앥슚顉ꆣ캣퇔
횱햓ꆣ늻뇜镲볉ꆣ貚驶훐ꆣ뎣짏쫨ꆣ陼蓝훘폚쓏퇃ꆣ飐쏜駠荁폚퓗쿠ꆣ뺴ퟚ
컲ꆣ뻃횮ꆣ齯쏷�ꆣ뛸횱쏻헑좻ꆣ죋쟩캣釖ꆣ뿖폐떜벰ꆣ뵋훂럇림ꆣ훁쫇짔
�ꆣ헽죋쿠�ꆣ 

죽쓪컥퓂ꆣퟳ쪰�쫦풪냽뗈ퟠꆣ뷱쓪쯄퓂ꆣퟳ텡샮폝앣뙒쪷훐�鳘퓬ꆣ뷖훐쿠
럪ꆣ鳘퓬얭샮폝늻�뇜ꆣ쯬쳡샮폝돐죋�迄ꆣ쯍앟훐뷻짭튻쯞ꆣ魑벹허쪮쿂헟ꆣ
뎼뗈횔내蟸뎯맊쫂ꆣ릩럮맙탐ꆣ돽퓗쿠췢ꆣ齯�뇜ꆣ뷱鳘퓬鳧鞉뎯춢뗤맊ꆣ쇪뇝
쿂뷼뎼ꆣ탐탘틜ꆣ퓸齯캷볉ꆣ럼틔쫂킡뛸럖샭헟ꆣ늻뿉쪧튲ꆣ럖샭튻쪧ꆣ
腹평횮뛸짺ꆣ쪰�텡ꆣ맙훈놰ꆣ쓋뇝쿂쫌뎼튲ꆣ뙒쪷훐�ꆣ맙훈룟ꆣ쓋뇝
쿂램샴튲ꆣ쫌뎼튊鱒ꆣ쫇늻轖뺴ꆣ램샴规램ꆣ뫎틔돖쁋ꆣ뎼뗈폖슄풪뫍酣훐ꆣ
뙒쪷훐�탐샮ퟱ迄ꆣ늻�냫랻ꆣ뷱쓋�훁菉랻ꆣ홞횮뭜뷖뫈뗀ꆣ캨틔ퟰ돧ퟔ첎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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늻쮼�鑍횮쿓ꆣ뇝쿂죴늻틲듋镲ꆣ쳘폐重룯ꆣ럼뿖迄듋릩럮맙�ꆣ뇣�뇜훐�ꆣ
샛쉽훆뛈ꆣ쪧ퟔ뇝쿂ꆣ뎼뗈맙薢홇쇐ꆣ貍黩뇝쿂쾧횮ꆣꆣ醗빖횮훷ꆣ퓚횸�퍼
킰ꆣ늻퓚탐샮ퟔ듳ꆣ쫌뎼횮슚ꆣ퓚ꭉ뿉쳦럱ꆣ늻퓚뗀춾쿠룟ꆣ웤앟맙앣릩럮맙춬
뗀ꆣ슠쿈뛸탐ꆣ폶춾떫튾뛸�ꆣ웤薢迄룷놾맙횮ꆣ짙쿠�뇜ꆣ컰퇔큮춻ꆣ
ퟔ뷱틑ꆣ醪룷폐ퟱ迄맙탐샮苷뫴ꆣ잰腋늻�죽냙늽ꆣ 

闾닽쯄쓪쇹퓂ꆣ훐闸쿂ퟠꆣ홇맙햓쫂ꆣ뎼뗈짌솿ꆣ췻쇮룷쯹튊ꆣ늻튪�ꃮꆣ
짦뱭ꆣ죧폐듳뛎틢튊ꆣ벰뎯춢훘쫂ꆣ뇘�ꃮ헟ꆣ벴쇮춬짌솿�ꃮꆣ늻뗃�
폐듺쫰ꆣ횼ꆣ틀ퟠꆣ 

춨쯄쓪쪮튻퓂ꆣ틔낲뽨캾쇮뫼鳩黩ퟳ쪰�ꆣퟳ쪰�蒢춑ꆣ웰뻓색辈짏쫨ꆣڃ
햓鳩뢸빔뇼駠횮죕ꆣ轖뱻ꆣ좡샮ퟁ�컯ꆣ돽낲쓏ꆣ훂큕뿜쟖鑟ꆣ늻꺔뻓홇맙
횮쇐ꆣ镲빔뮴쓏ꆣ짏뇭햓푖ꆣ쓋�앤풪짙틼ꆣ춑졁쇮ꆣ 

  符寶郎 

本名符璽郎。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改為符寶郎。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復改
為符璽郎。開元元年十一月十日敕。傳國八璽。既改為寶。其符璽郎宜改為符寶
郎矣。舊制。天子八寶。一曰神寶。所以承百王。鎮萬國。二曰受命寶。所以修
封禪。禮神祇。三曰皇帝行寶。答疏於王公則用之。四曰皇帝之寶。勞來勳賢則
用之。五曰皇帝信寶。徵召臣下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答四夷書則用之。七曰
天子之寶。慰撫蠻夷則用之。八曰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 

貞觀十六年。太宗刻受命元玉璽。白玉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
天寶五載六月十一日敕。玉璽既改為寶。其璽書為寶書。至十載正月十五日。復
改為傳國寶。後又改為承天寶。 

典儀。 皇朝置二人。隸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至貞觀末。李義府為之。是後常
用士人焉。 

唐會要卷五十七 

  翰林院 

開元初置。已前掌內文書。武德已後。有溫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褚遂
良。許敬宗。上官儀等。時召入草制。未有名目。乾封已後。始號北門學士。劉
懿之禕之兄弟。周思茂。元萬頃。範履冰為之。則天朝。以蘇味道。韋承慶等為
之。後上官昭容在中宗朝。獨任其事。睿宗即位後。以薛稷。賈膺福。崔湜為之。
其院置在右銀臺門內。駕在興慶宮。院在金明門內。駕在大內。院在明福門內。 

翰林院者。本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蓋天下以藝能技術見召者之所
處也。學士院者。開元二十六年之所置。在翰林之南。別戶東向。考視前代。即
無舊名。貞觀中。祕書監虞世南等十八人。或秦府故僚。或當時才彥。皆以宏文
館學士。會於禁中。內參謀猷。延引講習。出侍輿輦。入陪宴私。十數年間。多
至公輔。當時號為十八學士。其後永徽中。故黃門侍郎顧悰。復有麗正之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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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故中書令張說等。又有集仙之比。日用討論親侍。未有典司。元宗以四隩
大同。萬樞委積。詔敕文誥。悉由中書。或慮當劇而不周。務速而時滯。宜有編
掌。列於宮中。承遵邇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
供奉敕旨。於是中書舍人呂向。諫議大夫尹愔元充焉。雖有密近之殊。亦未定名。
制詔書敕。猶或分在集賢。時中書舍人張九齡。中書侍郎徐安貞等。叠居其職。
皆被恩遇。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別建學士院。俾掌內制。
於是太常少卿張洎。起居舍人劉光謙等。首居之。而集賢所掌。於是罷息。自後
給事中張淑。中書舍人張漸。竇華等。相繼而入焉。其後有韓雄。閻伯璵。孟匡
朝。陳兼。蔣鎮。李白等。舊在翰林中。但假其名。而無所職。至德已後。軍國
務殷。其入直者。並以文詞。共掌詔敕。自此翰林院始有學士之名。其後又置東
翰林院于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而選取其便穩。大抵召入者一二人。或三四人。
或五六人。出於所命。蓋不定數。亦有以鴻儒碩學。經術優長。訪問質疑。為人
主之所禮者。頗列其中。初。自德宗建置已來。秩序未立。延覲之際。各趨本列。
暨貞元元年九月。始別敕令。明預班列。與諸司官知制誥例同。故事。中書以黃
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近者所由。猶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此院。自非國之
重事拜授。於德音赦宥者。則不得由於斯矣。 

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時祠部員外郎翰林學士陸贄。隨赴行在。天下騷擾。
遠邇徵發。書詔日數十下。皆出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初若不
經思慮。既成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疊委。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
助。常啟德宗雲。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動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
始下。聞者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為德宗之克平寇難。不惟神武
成功。爪牙盡力。蓋亦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貞元初。李抱真來朝。因前賀曰。
陛下之幸奉天山南時。敕書至山東。士卒無不感泣思奮者。臣當時見之。即知諸
賊不足平也。 

其月。上倉黃自苑北便門出。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諫曰。朱泚常為帥涇原。素得
士心。昨以朱滔叛命。坐奪兵權。泚恆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恐群兇立之。
必貽國患。上曰。已無及矣。及泚僭立。中外稱其先覺。 

興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敕翰林學士。朝服班序。宜準諸司官知制誥例。四年。
翰林學士陸贄奏曰。學士私臣。元宗初。待詔內廷。止于應和詩賦文章而已。詔
誥所出。本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今朝野乂寧。
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請付中書行遣。物議是之。 

貞元八年。徵衛次公左補闕。尋兼學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升遐。時順宗居東
宮。疾恙方甚。倉卒召學士鄭絪等於金鑾殿。時中人或雲。內中商量。所立未定。
眾人未對。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然地居塚嫡。內外繫心。必不得已。當
立廣陵王。若有異圖。禍難立成。絪等隨而唱之。眾議方定。及順宗在諒闇。外
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制。次公與鄭絪處內廷。多所匡正。 

元和二年。崔群為翰林學士。為憲宗嘉賞。常宣旨雲。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群
連署。方得進來。群以禁密之司。動為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其下皆無由
上言。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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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二月。制以浙江西道。水旱相承。蠲放去年兩稅。上供錢三十四萬餘貫。凡
白麻制誥。皆在廷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討不庭。則用之。宰臣於正
衙受。付通事舍人。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時內
詔不宣。便令奉行。 

三年。淄青節度李師道。進絹為魏徵子孫贖宅。翰林學士白居易諫曰。徵是陛下
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官中自可贖之。而令
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 

五年十二月。以司勳郎中。知制誥李絳為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面諭吐突承
璀用兵無功。合加明責。先是。承璀于軍中立聖政碑。絳又以為非舊制。不可許。
上初甚怒。色變。絳執奏不已。辭旨懇切。因泣下。上徐察其意。其色稍和。卒
大開悟。故有是拜。亟命軍中拽去所立碑。曰。微卿言。不知此為損我。翌日。
又面賜紫衣金魚。上親為絳擇良笏。勉之曰。爾他時無易此心也。 

其年八月九日。以前朔方巡鹽節度使王佖為右衛將軍。佖在鎮無智術。又召至踰
月。而授以衛將軍。凡將相出入。皆翰林草制。謂之白麻。佖始以貴。奏罷中書
草制。以至李進賢。皆用此例也。 

十三年二月。上禦麟德殿。召對翰林學士張仲素。段文昌。沈傳師。杜元穎。以
仲素等自討叛奉書詔之勤。賜仲素以紫。文昌等以緋。 

十五年閏正月。翰林院奏。學士及中書待詔共九人。每日各給雜買錢一百文。以
戶部見錢充。每月共米四石。¥五石。令司農供。敕旨從之。翰林院加給。自此
始也。 

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上疏曰。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不合與朝廷
要官往來。開元中。禁止尤切。訪聞近日輒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技。
可以延接。唯是洩漏禁密。交通中外。群情所知。似為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
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望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
即于中書見宰相。不得更詣私第。上然之。初。穆宗在東宮。素聞李吉甫之名。
及即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令德裕草之。常與李紳元稹。
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深相款密。 

四年三月。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謀反。幹木在魏。
諸侯不敢加兵。夫王霸之理。皆以一士而止百億之師。以一賢而制千里之難。伏
以裴度勳高中夏。聲聞外夷。廷湊克融。皆憚其用。吐蕃回鶻。悉服其名。今若
置之巖廊。委其參決。西夷北虜。未測中華。河北山東。必稟廟算。況幽鎮未靖。
尤資重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順
人則治。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驅策。
此所以馮唐感悟漢文。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大都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
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僚。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
進者不敢苟求。陛下存始終之分。但不永棄。則君臣之厚也。今進者皆負四海責
望。退亦不失六曹尚書。不肖者無因而懲。賢者無因而勸。臣與逢吉。素無私嫌。
臣被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群議。披肝感激。伏地涕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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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乞鑒臣愛君。矜臣體國。則天下幸甚。初。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家屬。悉為
鎮州節度使王廷湊所害。穆宗深嘆宰輔之不才。致使奸凶久不率化。因是處厚疏
薦裴度。 

其年四月。賜翰林學士高釴錦綵七十匹。以上在左軍夜宿直之故也。 

其年七月。翰林學士韋處厚。於浴堂中。因諫遊畋及晏起曰。臣有大罪。願碎首
于陛下前。上曰。何事。處厚對曰。臣不以死諫先聖。令先聖好畋及色。以致不
壽。合當誅戮。所以不死諫者。為陛下在春宮。年已十五。今陛下皇子始一歲。
臣是以不避死亡之誅。上大悅。深感其言。賜錦綵一百匹。銀器四事。 

其年十月。翰林院侍講學士諫議大夫高重。侍講學士中書舍人崔郾。中書舍人高
釴。於思政殿中謝。崔郾奏。陛下授臣職以侍講。已八箇月。未嘗召問經義。臣
內慚屍祿。外愧群僚。上答曰。朕機務稍閒。當召卿等請益。高釴對曰。意雖求
治。誠恐萬方或未之信。若未加躬親。何以示憂勤之至。上深納其言。各賜錦綵
五十匹。銀器二事。 

寶歷元年。路隨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卻之曰。吾以公事接私
財耶。終無所納。 

二年。敬宗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欲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京兆
尹劉棲楚。薦前進士熊望。文藝可充學士事。未行而帝崩。 

太和元年四月。翰林院奏。準舊例。學士每人每日於戶部請雜買錢一百文。伏以
數目至少。雜買不充。伏請每人每日於戶部更加一百文。冀免欠闕。敕旨。依奏。 

開成四年二月。敕翰林學士。宜準舊例。遇節假每一人入直。 

大中六年十二月。敕翰林學士。自今以後。官至郎中。令知制誥。其餘並依本官
月限。及准外制例處分。 

十年。黨項屢擾河西。上召翰林學士問邊計。學士畢諴。即援引古今。論列破羌
之計。上悅曰。吾方擇能帥。安集河西。不期頗牧在吾禁署。卿為朕行乎。諴欣
然從命。即日授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等使。諴至軍。遣使告諭叛徒。諸羌率
化。又以邊境禦戎兵多。積穀為上策。乃召募軍士。開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
詔書嘉之。 

十四年三月。敕左拾遺劉鄴。充翰林學士。 

中和二年。僖宗幸蜀。時黃巢犯京畿。關東用兵。書詔重委。翰林學士杜讓能。
草辭迅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上嘉之。遷戶部侍郎。承旨。及沙陀逼京師。
僖宗倉黃出幸。是夜。讓能宿直禁中。聞難作。步出從駕。出城十餘裏。得遺馬
一匹。無羈靮。以紳絡而乘之。駕在鳳翔。朱玫兵遽至。僖宗急幸寶雞縣。近臣
唯讓能獨從。再幸梁洋。棧道險阻之間。不離左右。帝顧之曰。朕之失道。再致
播遷。險阻之中。卿常在側。古所謂忠於所事。卿無負矣。讓能對曰。臣家世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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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任。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愚。擢居近侍。臨難苟免。臣之恥也。獲扞牧圉。
臣之幸也。帝益嘉之。 

大順二年十月宣。每進書詔書。別錄小字本留內。永為定式。 

乾寧二年十月。賜渤海王大瑋瑎敕書。翰林稱加官合是中書撰書意。諮報中書。 

三年二月。承旨榜子。凡中書覆狀奏錢物。如賜召徵促。但略言色額。其數目不
在言內。但雲並從別敕處分。中書覆狀。如雲中書門下行敕。其詔語不得與覆狀
語同。 

其年七月。翰林學士承旨陸扆。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
以宴舊僚。內署即無此例。扆入相之日。送學士光院錢五百貫。特舉新例。內署
榮之。仍定例。將相各二百千。使相五百千。觀察使三百千。度支三百千。鹽鐵
二百千。戶部一百千。 

天復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學士柳璨。准宣於興政殿令到院宣示待詔。自今後。寫
敕書後面。不得留空紙。但圓融書敕交日。便當日示訖。 

 尚書省諸司上 

  尚書省 

커뗂풪쓪ꆣ틲쯥앦훆ꆣ黩짐闸쪡ꆣلمح쮷뛾쓪뛾퓂쯄죕ꆣ룄黩훐앟ꆣ쿌뫠풪쓪쪮뛾
퓂뛾쪮죽죕ꆣ룄黩짐闸쪡맢햬풪쓪뻅퓂컥죕ꆣ룄黩컄닽앟ꆣ뒹린풪쓪뛾퓂뛾죕ꆣ
룄黩뚼앟ꆣ쿌뫠돵ꆣ迍黩짐闸쪡ꆣ낲죽쓪쯄퓂쪮컥죕ꆣ폖룄黩훐앟ꆣ짱لمح풪
쓪뛾퓂쯄죕ꆣ룄黩짐闸쪡ꆣ 

맊쫂ꆣ菈췢냙쮾쯹쫜횮쫂ꆣ짐闸쪡뷔펡웤끬죕ꆣ黩솢돌쿞ꆣ뺩뢮화쮾ꆣ폐럻틆
쿂화훝뢮ꆣ뇘평뚼쪡틔잲횮ꆣ맊쫂ꆣ돽뇸늿샴늿췢ꆣ릲폃뚼쮾펡ꆣ훁쉽驶뛾쓪
뛾퓂뻅죕ꆣ돵苤컄닽앟뛾쪮쯄쮾펡ꆣ놾쮾색맙훷횮ꆣ驷葴쫕볒ꆣ붨훐죽쓪ꆣퟳ
��ꆣ쪼쇮뱻횱轤ꆣ웤볙죕벰늻벰죕ꆣ벴뚼폃꺔색맙놾쮾펡ꆣ펡틠뚼늻ꆣ 

맊쫂ꆣ쫥뢸탖뗜ꆣ늻푓춬쪡黩색맙ꆣ룱쇮늻�ꆣ틠齯헽ꆣ�퍞뛾쓪쪮튻퓂ꆣ
쫥홴돽탌늿虔췢색ꆣ죽쓪쯄퓂ꆣ벾커돽훷뻴색훐ꆣ웤쓪웟퓂ꆣ쫥홃돽軬늿색
훐ꆣ첫ퟚ홞풻ꆣ횪쟤탖뗜腋퓚짐闸쪡ꆣ맊쫚쟤듋맙ꆣ폻돉튻볒횮쏀ꆣ齯�짔쟼
�튲ꆣ웤춬쪡헟짵뛠ꆣ뷼죕럇쳘뛷돽냝헟ꆣ벴쿠�뇜ꆣ 

쮷죽쓪쇹퓂쪮컥죕ꆣ짏홞ퟳ썃饃듞酣풻ꆣ훐앟헾놾ꆣ놊蓕쯹驷ꆣ럖쇐닜쇅ꆣلمح
쮾듦쫇賙ꆣ쫂齯듳킡ꆣڃ뷥폃탄ꆣ훁죧뿆쇏컯ꆣ풔돶첎ꆣ뇈臭닜쮾ꆣ퓸늻틔
쇴틢ꆣ훂쪹뿆좡늻풔돶첎ꆣ늻쇏�랽냙탕ꆣ蓚뇗쳘짵ꆣ꺔맙죴듋ꆣ�齯쯹삢ꆣퟔ
뷱틔ꆣ늻뗃룼좻ꆣ 

짏풪죽쓪죽퓂뛾쪮죕훆ꆣ짐闸쪡쿂화훝뢮뽨ꆣ腋틋폃هى번ꆣ 

뻃튕풪쓪뻅퓂뛾쪮뛾죕ꆣ뚼쪡화쮾ꆣ볈폐훷쫂ꆣ룼늻훸죋쳻횱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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짱لمح뛾쓪뻅퓂튻죕ꆣ쿂벰뚼쪡ꆣ틋죕葥훆ꆣ쎿죽퓂튻�ꆣ 

풪뛾쓪쯄퓂컥죕ꆣ퓚뺩폐푖풩헟ꆣ腋짐闸쪡ꆣ쯹평쮾黩샭ꆣ죴민퇓훂
폐쟼鳾헟ꆣ캯ퟳ폒�벰뙒쪷앟푌달슄ퟠꆣ죧캴붛짐闸쪡ꆣ늻뗃�죫폚죽쮾풽푖ꆣ 

쪮뻅쓪쯄퓂뛾쪮쇹죕ꆣ짐闸쪡화쮾ꆣ폐웰했ꆣ벰뢶쯹쮾짌솿쫂ꆣ腋쯹
했벰짌솿ꃮꆣ쯍쿂벰훐闸쪡ꆣ룷�풪ꆣ쯹짪죔풪쓪퓂잰웰했ꆣ벰
짌솿죧ꆣ 

폀첩뛾쓪쯄퓂쪮컥죕훆ꆣ훜폐쇹쟤ꆣ럖헆蟸뇺ꆣ룷싊웤賙ꆣ틔탻췵뮯ꆣ뷱횮짐闸
쪡ꆣ벴쇹맙횮캻튲ꆣ맅띑闾뢮ꆣ貍풻헾풴ꆣ쫼蓕쯹驷ꆣ뇈뫭짠ꆣꩱ쳬횮폐놱뚷
튲ꆣퟫ돐�빷ꆣ퓢폶뛠ꆣ뗤헂맊쫂ꆣ뻃캴뿋앥ꆣ웤짐闸틋짪쏷쇮쪽ꆣ튻틀맊
쫂ꆣ화쮾화쪹ꆣ벰쳬쿂훝뢮ꆣ폐쫂ힼ쇮쪽룷짪쪡헟ꆣ쿈짪쪡쮾좡닃ꆣ腋쯹ퟠ했ꆣ
떽쪡ꆣ폐늻뇣쫂헟ꆣ쪡쮾풔뚨슄ퟠꆣ좻쪩탐ꆣퟔ뷱틔ꆣ웤색맙폐ꆣ�
鏱뛠흒잰퇔ꆣ苤홏맊쫂ꆣ횾顉헽횱ꆣ컄쪷볦莞헟ꆣ컰쫕첓쏻ꆣ蓕좡貍폃ꆣ쇹탐횮
菈ꆣ놊蓕꺅앥ꆣ쫂齯뻞벚ꆣ뷔훐슚쮾ꆣퟃ맊貍ꆣퟱ컒镲醗ꆣ랲냙퓚캻ꆣ쾤틢
퇉ꆣ 

듳驶컥쓪죽퓂뛾쪮쇹죕ꆣ컷鵨틔뛾뢮럖훎ꆣ陼뺩틔죽릫뾂蓕ꆣ훁쳬쿂횮
빖ꆣ뺚튇졦쫂횮튪ꆣ냮蟸짆럱ꆣ돶뱻횮평ꆣ쒪늻첎헽闾뢮튲ꆣ쇮荗틔빃풔뎯헾ꆣ
�색틔辛빝蟸뗤ꆣ램쳬뗘뛸럖쯄钢ꆣ엤탇뎽뛸뵹컥탐ꆣ풪풪놾놾ꆣ쫇뫵퓚ꆣ뻅
쟤횮슚ꆣ틠훐앟횮�ꆣ듳킡횮헾ꆣ뛠쯹魑ꆣퟔ췵쫒뛠ꆣ菈췢붛�ꆣ쟳핻끬ꆣ
뷔웈蟸펋ꆣ쟐�웚ꆣ싊틔駠뇣닃횮ꆣ탂闸迄쫂ꆣ쟒뻈꺔镲횮벱ꆣ쫢럇훂훎횮
뗀ꆣ뷱췢폝볈욽ꆣ�늻싊�ꆣ貢쏷꺋튻횮램ꆣ듳늼빓탂횮쇮ꆣ헧쳕뮯풴ꆣ좥쒩驷
놾ꆣ웤뛈횧쪹벰화뗀��ꆣ뎣욽چ뗈쪹ꆣ틋춣ꆣ蟸횮낲캣ꆣ늻ꪚ힢貢쿠ꆣ헾
횮훎腹ꆣ만틠퓚쫼맙ꆣ짐闸쫌색ꆣퟳ폒�ꆣ薢튪훘ꆣ쯹퍈틐ꆣ만꺔뎯쾦�
튊ꆣ틔횮뿯틦튲ꆣ폖쪡쯂횮蓕ꆣ뛠폐쯹럖ꆣ몆뛸齯쫂ꆣ闧뛸늻뷓ꆣ쇮듳앥빖쒿ꆣ
훘醗헂ꆣ腋틋풔킣쯹헆ꆣ쏷뗤맊ꆣ 

쪮쯄쓪쇹퓂ꆣ쳬쿂화쪹벰훝뢮ꆣ폐룄룯첎훃쫂ꆣ튻쟐쿈짪짐闸쪡ꆣ캯荗짤틔
쿂짌솿슄ퟠꆣ늻뗃�ퟔퟠ했ꆣ붨훐죽쓪헽퓂ꆣ짐闸ퟳ�鳊ퟠꆣ쪡菈화쮾컄낸ꆣ
鳊쪽ꆣ腋뫏뚼쪡끬뢶화쮾에펙ꆣ뚼쪡뻤饺민쪧ꆣ뷼죕틔臭ꆣ앦헂뛠轕ꆣ죴늻평듋
끬뻤ꆣ齯틔뾂웤靬쇷ꆣ웤폐틽벰샽늻평뚼쪡끬뻤헟ꆣ럼췻ퟔ뷱틔ꆣ늻퓚탐폃
횮쿞ꆣ쫼뵞뾊ꆣ쪽헽辤芐ꆣ迄횮ꆣ 

�풪뛾쓪헽퓂ꆣ퓗쿠듞퓬ퟠ했ꆣ짐闸쪡쇹슚ꆣ쇮퓗뎼럖에ꆣ쓋틔퓗뎼تحج펳에뇸늿
돐횼벰쫂ꆣ샮쏣에탌늿ꆣ蒢ퟌ에샴늿뙙늿ꆣ듞퓬에釴늿릤늿ꆣ훁죽퓂죽죕ꆣ
짐闸색ꆣ돽택쾾ꆣ틋쎿죕튕쫂ꆣퟔ훁뗂틔臭ꆣ화쮾믲틔쫂몆ꆣ믲틔닍늻돤ꆣ폐
죕튕쫂헟ꆣ짐闸쪡뷔틔죕ꆣ쿈쫇ꆣ퓗쿠辈퇓�폻쫂驷쪡쮾ꆣ뿖훂민鏭ꆣힼ맊
쫂ꆣ쇮쎿죕튕쫂ꆣ齯뫎ꆣ퇓ꆣ迍죕틓ꆣ 

냋쓪ꆣ쇮쫚앟쪡맙헟ꆣ룷뻟앥훷쏻쫚맙闸푴ꆣ쿈쫇ꆣ색맙좱ꆣퟳ폒�앥횮ꆣ
뙒쪷좱ꆣ듳럲훐�앥횮ꆣ푴闸늻뻟쯹앥맙쏻ꆣ벰��黩쿠ꆣ붨흨색맙늻틋貣
ퟳ폒�ꆣ틋쇮짐闸벰ퟳ폒�쫌색ꆣ룷앥놾쮾ꆣ웤쫚맙푴闸ꆣ죔뻟쯹앥맙쏻ꆣ뙒
쪷틠죧횮ꆣ꺐죕뾼뗮ퟮꆣ틔퍞앥훷쓜럱ꆣ쓋迄횮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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쪮튻쓪쪮퓂ꆣ셔샴늿쮾럢쮾蓬貑벱闸룦짭맙뻅쪮튻虔ꆣퟔ쳬貚틔臭ꆣ헷랥뛠쫂ꆣ
쎿쓪틔�릦맙쫚맙쪮졦钵ꆣ뷔폐쮾貑맙룦쯍놾뗀ꆣ뇸늿틲훃貑맙룦맙쇹쪮虔ꆣ뵯
뱚ꆣ붛컥쓪ꆣ돪틔맙ꆣ齯뫎ꆣ샴늿쮾럢쮾蓬뇸늿ꆣ룷훃쪮虔ꆣ듳驶틑ꆣ화뗀
뛠ퟔ貑맙룦ꆣ벱闸맙齯쫂ꆣ떫黩화닜틛쪹ꆣ맊퓗뎼했셔횮ꆣ 

풪뫍뛾쓪헽퓂ꆣ짐闸ퟳ�풪ریالꆣ했좡뫓훐셷죽잧�ꆣ돤훺뚼쪡轎놾ꆣ迄횮ꆣ 

죽쓪컥퓂ꆣ짐闸폒荗짤에뛈횧엡뻹ퟠꆣ했좡읇쓏튻졦�ꆣ탞짐闸쪡ꆣ迄횮ꆣ
훝뢮셷ꆣ뛸폃횮짐闸쪡틔黩릦ꆣ쯬迄웤했ꆣ웤쪧틠짵ꆣ 

쪮죽쓪ꆣ醪춬쮾맙ꆣ폐듳릦틑짏퍈헟ꆣ럇�에벰뻤饺횮맙ꆣ葴늻퓚�뇜룄쫚
횮쿞ꆣ魲맊쫂늻뇘ꆣ쏷컄뻟듦ꆣ웤폐맙쫰춬ꆣ슚꺐쮾ꆣ뢸ퟓ탖뗜ꆣ틠齯쯹쿓ꆣ
웰뷱틑ꆣ틋ힼ쳬貚뛾쓪웟퓂첎럖ꆣ镲탌늿虔췢韮쯃迍ꆣ틔뢸쇪탂돽釴늿쫌
색ꆣ쯬틔뷼샽뇜쿓ꆣ했돶쪡ꆣ퓗뎼뗈앥쇮쪽ퟠ했ꆣ맊폐쫇쏼퇉ꆣ 

첫뫍풪쓪쇹퓂ꆣ풪뫍酣훐ꆣ뷔틲폃뇸ꆣ駠틔鷺쫂ꆣ쯹쿂훆ꆣ틔춨탐ꆣ틋
쇮짐闸쪡좡풪뫍틔臭훆ꆣ薢풔葨뚨펙ꆣ쯍훐闸쿂흨뚨슄ퟠꆣ 

闾닽컥쓪쇹퓂ꆣ鵨캺틔臭ꆣ뎯춢듳헾ꆣ뇘쿂릫쟤풔흨ꆣ늩쟳샭뗀ꆣ틔녍좺쟩ꆣ
쯹틔헾뇘폐붛ꆣ죋뷔쿲뗀ꆣ뇈쫂짮뙙램ꆣ좺쟩폐틉헟ꆣ쇮놾쮾짪짐闸쪡ꆣ쿂뙙
맙薢흨ꆣ죧쫇탌ꩺꆣ틠쿈쇮램맙풔흨ꆣ좻짪탌늿薢뢲ꆣ죧색맙뙒쪷ꆣ폐쓜ꆣ
믲鏾붛쪷맊쫂ꆣ흨햓뺫꺔ꆣ벴�쫚�룄틔ꪄ횮ꆣ죧퇔짦뢡졁ꆣ뚼齯붛鏾ꆣ늻퓚짪
슄ꆣ 

쇹쓪냋퓂ꆣ첫荗쟤鲆�ꆣ돋�뚼쳃ꆣ횼ꆣ鲆�뻃퓚냠탐ꆣ뫏횪뗤맊ꆣ훂듋
햓쇐ꆣ쪾놡重ꆣ틋셐튻퓂�ꆣ 

듳훐쯄쓪ꆣ뇸늿쫌색쇮뫼빔ꆣ냝훐闸쿂욽헂쫂ꆣퟠ풻ꆣ맊쫂ꆣ躧짐闸쪡맙ꆣ뫏
쿈쪡짏ꆣ짏풻ꆣ춬쇐벯짙뢮녏ꆣ쿈쫇ꆣ냗쏴훐듞همم迄ꆣ퓸黩첫뎣늩쪿ꆣ훁쿠캻ꆣ
폻顳웤앦쫰ꆣ쓋룄벯첫뎣뙙풺ꆣ뷱했틀앦벯짙뢮녏ꆣ迄횮ꆣ 

  尚書省分行次第 

武德令。吏禮兵民刑工等部。貞觀令。吏禮民兵刑工等部。光宅元年九月五日。
改為六官。准周禮分。即今之次第乃是也。 

故事。以兵吏及左右司為前行。刑戶為中行。工禮為後行。每行各管四司。而以
本行名為頭司。餘為子司。顯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戶部尚書為度支尚書。侍
郎亦准此。遂以度支為頭司。戶部為子司。至龍朔二年二月四日。復舊次第也。 

  尚書令 

武德初。因隋舊制。尚書令置官一員。龍朔二年二月七日。廢尚書令官員。貞觀
元年六月一日。除秦王。廣德元年七月十一日。除雍王。十一月三日。除郭子儀。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十五日。除太尉。加尚父。寶歷元年五月三日。李輔國除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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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尚父。國朝尚父。惟此二人。故附於尚書令之下也。 

德宗既封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收復東都。至廣德元年。遂拜為尚書令。自太
宗為此官。爾後廢省。至是代宗以德宗有大勳。特拜焉。至建中二年十一月。除
郭子儀。尋亦懇讓而罷。 

  左右僕射 

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左右匡政。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為左右僕射。
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為文昌左右相。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又改為左右僕射。開
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左右丞相。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復改為左右僕射。 

尚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自開府儀同
三司拜左僕射。既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
國重事。至景雲二年十月。韋安石除左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一品。自後空除
僕射。不是宰相。遂為故事。 

貞觀二年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左右僕射。房元齡明達
吏事。輔以文學。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
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元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
卒用元齡之策。蓋元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
賢相者。推房杜焉。 

三年三月十日。太宗謂房元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須廣開耳目。求訪賢哲。
有武藝謀略。才堪撫眾者。任以邊事。有經明德修。通悟性理者。任以侍臣。有
明幹清愨。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古今。識達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
宰相之宏益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因敕尚書細務。屬
於左右丞。惟枉屈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上元二年。劉仁軌為左僕射。戴至德為右僕射。每遇伸訴冤滯者。仁軌輒美言許
之。至德即先據理難詰。若有理者。密為奏之。終不露己之斷決。由是時譽歸於
仁軌。常於仁軌更日受詞訟。有老嫗陳詞。至德已收牒省視。老嫗前曰。本謂是
解事僕射。所以來訴。公乃是不解事僕射。卻付牒來也。至德笑而還之。議者尤
稱長者。或有問至德不露己斷決之事者。至德曰。夫慶賞刑罰。人主之權柄。凡
為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柄哉。 

元和三年四月。裴均于尚書省都堂上僕射。其送印及呈孔目唱案授案。皆尚書郎
為之。文武三品以上官。升階列坐。四品五品郎官。侍禦史。以次謁見。拜於廳
下。然後召禦史中丞。左右丞侍郎。升階答拜。初。開元中。張說為右丞相。元
宗令其選日上。因制儀注。極其尊大。自非中書門下及諸三品已上。是日皆坐受
其禮。時人或徵其所從來。答曰。聖歷中。王及善豆盧欽望同日拜文昌左右相。
亦嘗用此儀。當時以說方承恩寵。不敢復詰。因為故事。非舊典也。 

六年十月。禦史中丞竇易直奏。臣謹案唐禮。諸冊拜官與百僚相見。無受拜之文。
又諫議大夫至拾遺。禦史中丞至殿中侍禦史。並為供奉官。不合異禮。今僕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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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日。或答拜階上。合拜庭中。因循踳駮之制。每致沸騰之議。伏請下尚書太
常禮院詳議。永為定制。使得遵行。於是太常卿崔邠。召禮官等參議。禮官議曰。
按開元禮。有冊拜官上儀。初上者。鹹與卑官答拜。今左右僕射。皆冊拜官也。
令准此禮為定。伏尋今之所行儀注。其非典禮之文。又無格敕為據。斯乃越禮隨
時之法。有司尋合釐正。豈待議而後革也。伏以開元禮者。其源太宗創之。高宗
述之。元宗纂之曰開元禮。後聖於是乎取則。其不在禮者。則有不可以傳。今僕
射初上。受百僚拜。是舍高宗元宗之祖述。而背開元之正文。是有司失其傳。而
又雲禮。得無咎哉。今既奉明詔詳定。宜守禮文以正之。議者或雲。致敬之禮。
或有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如之何。致敬則先拜。所以下文雲。丞相令助教
拜博士。即今丞及助教必先拜之是也。非不答拜。何者。禮記雲。大夫士相見。
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是謂致敬。又曰。非
國君無不答拜者。鄭元注曰。禮尚往來。又曰。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之。
鄭元注曰。不敢臣人之臣。今僕射不答拜。是臣其百僚。不亦重乎。又按漢制。
八座及丞郎。初拜官。並集都堂交禮。僕射。八座也。又無不答之文。伏以左右
僕射。舊左右丞相也。次三公。答拜而僕射受之。固非倫也。且約三公上儀。及
開元禮而為儀注。庶幾等威之序。允歸至當之論。太常卿崔邠。博士衛中行馮宿
等。並同所見。於是修改舊儀。送都省。集眾官詳議。七年二月。尚書左丞段平
仲奏曰。謹按開元禮。應受冊官初上儀。並合與卑官答拜。又准令文。僕射班品
在三公之次。三公上議。而嘗與卑僚答拜。僕射上獨受侍郎中丞等拜。考之國典。
素無明文。因循乖越。切在釐革。太常所定儀制。依據三公上儀。其間或有增損。
事體深為折衷。酌為永制。可以施行。應同所見。各得連署。太常禮院儀注。及
兵部尚書王詔等三十三人。參議所見如前。制可。 

十五年。時以僕射上事儀注。前後不定。中丞李漢奏定。朝議未允。中書門下奏。
請依元和七年已前儀注。左右僕射上日。受諸司四品六品丞郎以下拜。諫議大夫
兼史館修撰王彥威奏論曰。臣謹按開元禮。凡受冊官。並與卑官答拜。國朝官品
令。三師三公正一品。尚書令正二品。並是冊拜授官。上之日。亦無受朝官再拜
之文。僕射班次三公。又是尚書令副貳之職。雖端揆之重。有異百僚。然與群官
比肩事主。禮曰。非其臣則答之。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
即僕射上日。受常參官拜。事頗非儀。況元和七年七月。已經奏議。酌為定制。
編在國章。近年上儀。又有拜受之禮。物論未安。請依元和七年敕為定。時李程
為左僕射。宰執難於改革。雖不從其議。論者稱之。 

太和三年四月。中書舍人李啟奏。伏奉敕旨。宜令左右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
中書舍人。審同詳議。僕射與禦史中丞以下。街衢相遇儀式奏聞者。謹按儀制令。
諸文武官隔品卑者。皆拜。其准令應致敬而非相統屬者。則不拜。致敬之式。在
途則斂馬側立。又按舊儀。僕射上日。除兩省供奉官外。尚書省禦史臺。及諸司
四品以下。皆拜於階下。蓋以端揆之重。師長百僚。雖在別司。皆為統屬。故用
隔品拜禮。非為無據。臣續准元和七年二月七日敕。雖停拜禮。每至上日。臺官
就僕射廳事。列班送上。與尚書省官不異。則途遇致敬在不疑。臣等又按令文。
屬官於街衢相遇。隔品者致敬。禮絕者下馬。無迴避之文。雜令所言。轉避貴重
賤者。祇謂迂直之間。各申遜讓。非令藏匿。惟車駕出入。警蹕行人。事關嚴上。
不屬臣下。但卑僚自後。多就他途。百姓無知。亦皆相效。道途迴避。因此成例。
就中臺官以職在彈糾。人情畏奉。他官相遇。苟務推崇。始自私敬。漸為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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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循既久。將謂合然。籠街專道。止絕行旅。奔避不及。即以為罪。徵異說于前
古。訪近例于走卒。國章明具。不復檢尋。遂於師長。亦欲均禮。臣等自奉敕詳
定。累牒禮部。及太常禮院禦史臺。檢詳武德以來禮令制敕。各得牒報。並無臺
官於僕射合與司官不同之文。臣等詳議。伏請自今以後。禦史中丞以下。與僕射
相遇。依令致敬。斂馬立侍僕射過。僕射謝官日。大夫中丞與三院禦史。就幕次
參見。其觀象門外立班。既以後至為重。大夫中丞到班後。朝堂所由。引僕射就
立。傳呼贊導。如大夫就列之儀。僕射朝退。出宣政門。朝堂所由贊引至幕次。
及興化門。待與參從相得而退。禦史大夫與僕射既隔品。自合分道而行。庶輕重
得宜。典章不紊。敕旨。僕射實百僚師長。國初為宰相正官。品秩至崇。儀制特
異。近或勳臣居任。遂使故事不行。卑列上淩。舊章下替。昨令參議。頗為得中。
宜付所司。永為定制。 

四年九月。中書門下奏。左右僕射。伏准僕射上儀故事。自禦史中丞。吏部侍郎
以下。羅拜階下。准元和七年雜定儀注。全無受拜之禮。當時蓋以僕射非其人。
所以殺禮。臣等以為祇合係官之輕重。不合為人而升降。受中丞侍郎拜。則似太
重。答郎官以下拜。則似太輕。臣等商量。令諸司四品以下官。及禦史臺六品以
下。並郎官。並望准故事。餘依元和七年敕處分。敕旨。宜依。 

其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左右僕射上。請受四品六品丞郎以下拜。並望准元和
七年以前儀注。便令所司約此撰儀注。從之。 

會昌二年正月。宰臣陳夷行崔珙等。請改僕射上日受京四品官拜儀注。臣等伏尋
禮令。並無僕射上日。受京四品官拜儀注。近年禮變。多傳舊例。省司四品官。
自左右丞部侍郎禦史中丞。皆羅拜階下。以為隔品致敬。按諸禮致敬。是先拜後
拜之儀。非受拜之謂。又准禮。皇太子初見上臺。群官即行致敬之禮。群官先拜。
後答拜。蓋以尊無二上。禮須避嫌。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班。比肩事主。豈宜
務修僭越。獨示優崇。況事有應變從權。禮有沿革損益。受拜既無根據。隨俗則
亂憲章。臣等嘗見故吏部尚書鄭餘慶。議僕射上日儀制。不與隔品官抗禮。其時
竇易直為禦史中丞。奏非鄭餘慶所議。及易直為僕射。貪榮近利。忘棄前志。群
情鄙之。在列有拂衣而請告者。臣等過蒙寵異。擢任師長。不願失禮。取誚於時。
臣等又按禮記雲。大夫士非見國君。無不答拜。又曰。君子士不答拜。今僕射不
答拜。是臣其百僚。傳為故事。何所取法。伏准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
相。位次三公。三公答拜。而僕射受之。固非宜也。臣等上日。伏請依三公上儀。
垂為定制。如蒙聽允。望令所司約此撰儀注。從之。 

大中三年正月三日敕節文。三公僕射。不常除官。每至上時。須有聚會。宜令度
支戶部。准開貢例句當局席。取京兆府本色錢。不得令府司差派百姓。 

唐會要卷五十八 

 尚書省諸司中 

  左右丞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不改。至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左右肅機。咸亨元年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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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十三日。復為左右丞。舊左丞正四品上。右丞正四品下。永昌元年三月二十
日。敕曰。元閣會府。區揆實繁。都省勾曹。管轄綦重。還依仍舊之職。未協維
新之政。其文昌左右丞。進為從三品階。其盧獻李景諶。並宜三品。依舊任。如
意元年八月十六日。復為四品。至今不改。 

貞觀元年。左僕射蕭瑀免官。右僕射封德彜卒。太宗謂尚書左丞戴冑曰。尚書省
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必受其弊。今無令僕。係之於卿。當稱朕所
望也。 

二年。魏徵為尚書右丞。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上使禦史大夫溫彥博按驗。無狀。
彥博奏曰。徵為人臣。須存形跡。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私。亦有
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以後。不得不存形跡。他日。徵入奏曰。臣聞
居臣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跡。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
喪。或未可知。上矍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
忠臣也。上曰。忠良豈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幹是
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嘉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
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 

其年。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民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
室。而民各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以
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公私富給。 

其年。侍禦史張元素奏。慶州樂蟠縣令叱奴‡。盜用官倉。推逐並實。上令決之。
中書舍人楊文瓘奏。據律不合死。上曰。倉糧朕之所重。若不加罰。恐犯者更多。
尚書右丞魏徵對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多將法外畏罪。且後有
重者。又何以加之。 

其年。太宗謂侍臣曰。人皆以祖孝孫為知音。今其所教聲曲。多不諧音韻。此猶
未至精妙。人亦以許崇為良醫。全不識藥性。尚書右丞魏徵對曰。陛下生平不愛
音聲。今忽為教女樂差舛責孝孫。臣恐天下怪愕。上怒曰。卿是朕腹心。應須進
忠直。何乃附下罔上。為孝孫分疏。彥博等拜謝。徵與王珪進曰。祖孝孫學問立
身。乃何如白明達。陛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白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
可疑。明達可信。臣恐群臣眾庶。有以窺陛下者。上意乃解。 

三年正月。放裴寂還鄉。表乞住京師。久不肯去。上令問稽留所由。韋挺奏。留
一十九日。長安縣令王文楷。又不准敕發遣。令決杖三十。尚書右丞魏徵諫曰。
裴寂所為。事合萬死。但以陛下念其舊功。不致於法。惟解其官止削半封今流人
尚得裝束。假況寂放還鄉宅。古人有言。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文楷識陛下恩寬。
見寂大臣。不即蹙迫。論其此情。未合得罪。上曰。放寂拜埽。豈非禮耶。乃釋
而不問焉。 

十年。治書侍禦史劉洎上書曰。臣聞尚書萬幾。實為政本。伏尋此選。授受誠難。
是以八座比于文昌。二丞方於? 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
伏見比來尚書省詔敕稽停。文案擁滯。臣誠雖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
令僕。於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左丞戴冑。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



唐会要 

 459

事應彈舉。無所迴避。陛下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
倫續任右丞。頗亦勵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尚書不得斷決。故事稽
延案牘。雖理屈詞窮。仍更放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
天工人代。焉可妄授。至於懿戚元勳。宜優禮秩。久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欲救
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克舉。亦當矯正趨
競。豈惟息其稽滯哉。 

二十年。宇文節為尚書左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江夏王道宗。以私事見
託。節奏之。太宗大悅。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以卿在省耳。 

龍朔二年。有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所司理之。至於勾曹。右肅機楊昉未詳案狀。
訴者自以道理已成。而復疑滯。劾而逼昉。昉謂曰。未食。食畢詳之。訴者曰。
公雲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羇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判之曰。父殺隋主。子訴
蔭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使慰。 

儀鳳四年。韋仁約除尚書左丞。約奏曰。陛下為官擇人。無其人則闕。今不惜美
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微臣盡命之日矣。仁約遂振舉綱目。略無留
事。群曹肅然。 

元和八年六月。裴佶為左丞。時兵部尚書李巽兼鹽鐵使。將以使局置於本行。經
搆已半。會佶拜命。堅執以為不可。遂令撤之。巽恃恩而強。時重佶之有守。 

十三年。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平鎮州。王承宗懼。上章請割德棣二州自贖。又令二
子入侍。憲宗選使臣宣諭。以尚書右丞崔從中選。議者以承宗罪惡貫盈。每多奸
譎。入朝二子。必非血忱。人頗憂之。從次魏州。節度使田宏正。以路由寇境。
欲以五百騎衛之。從辭之。以童奴十數騎往。至鎮州。于鞠場宣敕。三軍大集。
乃諭以逆順。辭情慷慨。軍士無不感動。承宗泣下。禮貌甚恭。遂按德棣戶口符
節而還。 

十五年三月。呂元膺為左丞。時度支使潘孟陽。太府少卿王遂。互相奏論。孟陽
除散騎常侍。遂為鄧州刺史。皆假以美詞。元膺封還詔書。請明示曲直。又江西
觀察使裴堪奏處州刺史李將順贓狀。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州司戶。元膺曰。
廉使奏刺史贓罪。不覆驗即謫去。縱堪之詞足信。而亦不可為天下法。又封還詔
書。請發禦史按問。宰臣不能奪。 

會昌二年十月。左丞孫簡奏。伏以班位等差。本繫品秩。近者官兼臺省。立位稍
遷。已是從權。頗乖儀制。況據敕例。理亦未通。今據臺司重舉元和元年所奉敕。
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准檢校官。在本品同類官之上。自後諸行侍郎兼大夫。並
在左右丞之上者。仍前例。左侍郎兼大夫者至少。唯京兆尹則往往帶此官。當時
講論。非不至當。其京兆尹是從三品。至今班位。祇在本司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之
上。在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之下。其左丞是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戶
部侍郎兼大夫。祇合在本品同類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之上。不合在正四品丞郎之
上。與京兆尹在正三品卿監之下無異。又據右丞是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是正四品
上。今吏部侍郎在右丞之下。蓋以右丞官居省轄。職在糾繩。吏部侍郎品秩雖高。
猶居其下。推此言之。則左丞品秩既高。又居綱轄之地。戶部侍郎雖兼大夫。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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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驟居其上。今據散官自將仕郎上至開府特進。每品正從上下。名級各異。則正
從上下。又不得謂之同品。今又取其於理切近者。用以比方。今京兆河南司錄。
及諸州府錄事參軍。皆操紀律。糾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聯略同。設使
諸曹緣因其功勞。朝廷就加臺省官。立位豈得便在司錄及錄事參軍之上。施於州
郡。尚且為非宜。況在朝倫。實為倒置。且左丞官業至重。得彈劾八座。主省內
官業。及宗廟祠祭之事。禦史糾劾不當。得彈奏之。豈可不究是非。輕為建置。
今臺司所奏。但言成例。曾不揣摩。事若循理。雖無往例。亦合遵行。事若非宜。
雖有往例。便合改正。今據元和元年臺司所奏。敕戶部侍郎兼大夫班位。合在兵
部侍郎之上。左右丞吏部侍郎之下。若今因循往例。不議改正。遣戶部侍郎兼大
夫在左右丞之上。有紊典章。實恐重違元敕。謹具貞元以後敕旨如前。伏乞重賜
參詳。庶得盡理。敕旨。禦史臺與都省。各執所見。因此須為定制。宜令兩省官
詳議聞奏者。 

三年三月。庫部郎中知制誥崔于等言文武常參官。兼禦史大夫中丞班位。奉敕。
緣禦史臺都省。各執所見。因此須為定制。宜令兩省官詳議聞奏者。伏以禦史大
夫中丞。掌邦國憲法。朝廷紀綱。崇其班位。以峻風望。兼此官者。皆以所領務
重。特為寵異。須敕諸行侍郎兼禦史大夫者。並在左右丞之上。相承不改。行之
已久。況今使下監察禦史裏行。朝謝時。列在左右司郎中之上。以此參彼。足可
辨明。況奉去年十月二十八日敕。禦史大夫進為正三品。中丞進為正四品。郎官
望等。尤為重任。合崇憲職。式協朝章。請准前例。諸行侍郎兼禦史大夫中丞者。
列于尚書左右丞之上。敕旨。班序相循已久。故事足可遵行。昨者務廣詢謀。理
宜從眾。依崔於等狀。便為定制。 

  左右司郎中 

隋朝但稱左右司郎。本朝加中字。武德元年八月省。貞觀二年正月十三日復置。
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左右丞務。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復為左右司郎中。 

開元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敕。郎中皆從省正門出入。若泥雨。聽隨便門。 

永泰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詔。自今已後。郎中與中州刺史。員外郎與下州刺史。 

建中元年三月。於朝堂別置三司。以決庶獄。爭者輒擊登聞鼓。右司郎中裴諝上
疏曰夫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輕猾之人。援桴鳴鼓。始動天聽。
因競纖微。若然者。安用吏乎。上然之。悉命歸於有司。 

貞元五年正月。左司郎中嚴涗奏。按公式令。應受事。據文案大小。道路遠近。
皆有程期。如或稽違。日短少差。加罪。今請程式。常務計違一月以上。要務違
十五日以上不報。按典請決二十。判官請奪見給一季料錢。便牒戶部收管。符牒
再下猶不報。常務通計違五十日以上。要務通計違二十五日已上。按典請決四十。
判官奪料外。仍牒考功與下考。如符牒至三度。固違不報。常務通計違八十日以
上。要務通計違四十日已上。按典請決六十。判官請吏部用闕。長官及勾官。既
三度不存勾當。五品以上。請牒上中書門下殿罰。六品以下。亦請牒吏部用闕。
其急要文牒。請付當道進奏院。付送本使。委觀察使判官一人。發遣送州。取領
具月日先報。常務請依常式。以前禦史臺奏。伏奉去年二月三日敕。宜付禦史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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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量。作條件聞奏者。除京兆府州縣。及城內百官。並以符到京兆府日為程。如
往來累路停滯。日月懸遠者。請兼勘責緣路所由。准令式處分。從之。 

  左右司員外郎 

永昌元年十月五日置。各一人。以侍禦史顧宗為左司員外郎。洛州司戶參軍元懷
貞為右司員外郎。神龍元年三月初八日廢。二年十二月復置。 

開元四年六月十九日敕。部以下官。令所司補授。其員外郎禦史並供奉官。宜進
名敕授。 

五年四月九日敕。尚書省。天下政本。仍令有司各言職事。吏部員外郎褚璆等十
人。案牘稽滯。璆稽四道。戶部員外郎呂太一四道。刑部員外郎崔廷玉二道。兵
部員外郎李廷言。刑部員外郎張悟。倉部員外郎何鸞。祠部郎中孔立言。刑部郎
中楊孚。虞部郎中田再思。各一道。虞部員外郎崔賞。三道。且六官分事。四方
取則。尚書郎皆是妙選。須稱職司。焉可屍祿悠悠。曾無斷決。昨者試令詢問。
遂有如此稽逋。動即經年。是何道理。至如行判程限。素標令式。自今後。各置
懲革。再若有犯。別當處分。 

  吏部尚書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吏部尚書。
光宅元年。改為天官尚書。神龍二年。復為吏部尚書。天寶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改為文部尚書。至德二載十二月十五日。復為吏部尚書。掌銓六品七品選。侍郎
掌銓八品九品選。至景雲元年。宋璟為吏部尚書。始相通與侍郎分知。因為故事
者也。 

 蘇氏駁曰。貞觀二十二年二月。民部侍郎盧承慶兼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
事。承慶辭曰。五品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
信卿。卿何不自信也。由此言之。即尚書兼知五品選事明矣。故事。選受之制。
每歲集於孟冬。去王城五百里之內以上旬。千里之內以中旬。千里之外以下旬。
尚書侍郎。分為三銓。尚書為尚書銓。侍郎二人分為東銓西銓也。故事。注擬必
先正其官階團甲。送門下。 

大歷十四年七月十九日敕。流外出身人。今後勿授刺史縣令錄事參軍。諸軍諸使
亦不得奏請。仍委所由檢勘。雖恩制所授。並不得與上同會缺不成赴集。如須要
甄錄者。牒中書門下吏部。改與別官。 

元和六年。吏部尚書鄭餘慶。請復置吏部考官三員。吏部侍郎楊於陵執奏。以為
不便。乃詔考官韋顗等二人。只考及第科目人。其餘。吏部侍郎自定。 

七年十一月。有醫士崔環。自淮南小將。為黃州司馬。敕至南省。吏部尚書鄭餘
慶執之。封還。以為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是開僥倖之路。且無闕可供。
言或過理。由是稍忤時宰。改太子少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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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六年十一月。吏部奏。條流諸司流外入流令史等。請減下四百五十四員。敕
旨。應屬流外銓人。所減員額。並宜依。 

  吏部侍郎 

武德初。因隋舊制。至七年二月省。貞觀二年正月十日復置。龍朔二年。改為司
列少常伯。咸亨元年。改為吏部侍郎。光宅元年。改為天官侍郎。神龍二年。復
為吏部侍郎。天寶十一載三月二十七日。改為文部侍郎。至德二載十二月十五日。
復為吏部侍郎。本一員。總章二年四月一日。加一員。以裴行儉為之。本員為中
銓。新加員為東銓。永昌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又加一員。以李景諶為之。通前三
員。聖歷二年五月八日。減一員。乾元二年八月二日。侍郎崔器。以中銓闕。承
前多貶降。遂奏改為西銓。仍轉廳居之。其侍郎事跡。具在選部。 

  吏部郎中 

武德元年。因隋舊號為選部郎。三年。加中字。至五年六月一日。又改為吏部郎
中。七年廢侍郎。加郎中秩正四品上。掌流內選事。貞觀二年。復置侍郎。乃降
依本秩。亦罷掌選事。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大夫。已後並隨省改復。載初元年。
加一員。以李元素為之。通前三員。聖歷二年八月。卻減一員矣。 

元和八年六月。罰吏部郎中張惟素一月俸料。懲慢官也。吏部素以郎中主印。時
房啟除桂管觀察使。其本道邸使。潛賂印史。得印啟官誥。飛遞送之。及上命中
使賜啟官誥。畏使者邀重賂。乃戲曰。先五日得之矣。中人紿請視之。因懷歸以
進。既而令都省覆訊。罰郎中而杖令史。 

  吏部員外郎官名改復。與郎中同。 

判廢置一員。判南曹一員。南曹起於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李敬元奏置。未置已
前。銓中自勘責。故事兩轉廳。至建中元年。侍郎邵說奏。各挾闕替。南曹郎王
鋗已後。遂不轉廳。貞元十一年閏八月一日。侍郎杜黃裳奏。當司郎官。判南曹
廢置。請准舊例轉廳。敕旨。依奏。初。武太后延載元年。加一員。以周質為之。
聖歷二年八月省。開元十二年四月十六日。敕兵吏各專定兩人判南曹。以陳希烈
席豫為之。尋卻一人判。貞元元年九月十六日。又以兩人判南曹。以庫部員外郎
崔銳。比部員外郎劉執經。權判。事畢日停。至十二年閏八月二日。又卻以一員
判也。 

長慶元年正月。左武衛大將軍張克勤奏。近准赦文。許五品官一子官恩。今臣子
幼。請迴授外甥。狀至中書。下吏部。員外郎判廢置裴夷直執奏曰。一子官恩。
在念功。貴於廷賞。若無己子。許及宗男。張克勤自有息男。妄以外甥奏請。苟
涉賣官。實為亂法。所請望宜不許。仍永為定例。從之。 

  司封郎中 

武德元年。因隋舊號為主爵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封大夫。咸亨元年。改為主
爵郎中。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為司封郎中。神龍元年九月五日。改為主爵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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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復故。 

  司封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開元十五年閏九月十一日敕。王公以下。子孫應承襲者先申無子輒首正。不在承
襲之限。 

寶歷元年八月。膳部員外郎王敦史上言。中外官僚。准制封贈。多請迴授祖父母。
臣謹詳古禮。及國朝故事。追贈出於鴻恩。非由臣下之求。不繫子孫之便。開元
新詔。惟許宰相迴贈於祖。蓋以宰相位高。封贈崇極。故許迴授。近日常僚。率
援此例。夫推讓於祖。在父則然。改奪於朝。為子何忍。伏望宣付宰相。重依典
法詳議。從之。 

元和十二年十月。司封奏。文武官五品以上。請准式敘母妻邑號。乖濫稍多。或
國敘軍功。妄參勳籍。或偶逢慶澤。冒引詔條。今請應在城諸軍衛官。未至將軍。
使在外。未至都知兵馬使押衙都虞候。縱有散官。與敕旨文相當者。並不許敘封。
其流外官。諸司諸吏職務。並伎術官等。跡涉雜類。並請不在封限。從之。 

  司勳郎中 

隋為司勳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元年二月四日。改為司勳大夫。鹹亨二年。
復改為司勳郎中。 

  司勳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員外郎本一員。長安二年閏四月十二日。文昌丞李嶠奏。加一員。以楊祇令為之。
永徽五年十二月四日夜。司勳大火。甲歷並燼矣。 

天寶四載六月十三日敕。准制及格式敘勳。今復宜令司勳員外郎二人。除曹務之
外。每有勳甲團進後。專知磨勘。所須主事令史。任簡擇差定。如有疏略。委本
官奏錄。 

  考功郎中 

隋為考功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績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考功
郎中。舊郎中知貢舉。其外官考。貞觀以後。每年定諸司長官一人判校。京官即
考功郎中自判。至貞元二年九月二十日停考使。其考課付所司准式授定。遂令員
外校外官考。 

貞元六年正月。以司勳員外郎判考功趙宗儒。復行貶考之令。自至德以來。考績
之司。事多失實。常參官及諸州刺史。未嘗分其善惡。悉以中上考褒之。及是。
褒貶稍明。人知戒懼。上善之。遷宗儒考功郎中。 

其年六月三日。考功奏。准天寶七載六月敕。內外官初考無赴上日。末考不具得
替日。便注破不在校限。其月又奏。諸使下兼憲官。及檢校郎官。並諸色官充職
掌者。並仰本使每年具在使功課。兼具考第申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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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八月。考功奏。前時諸司官。皆校功過。定其考第。自至德後。一切悉申中
上考。今請覆其能否。以定升降。從之。自諫議大夫。給事中。郎官。有書中中
考者。尚書左丞相趙憬。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誕。坐贓廢。請降其考。校考使吏部
尚書劉滋。以憬能知其過。奏中上考。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考功奏。外官應申考解。先無限約。請自今以後。限
十一月十五日到省畢。如違本牒。使罰本判官決本典。 

  考功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考功員外郎。貞觀已後知貢舉。至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員外郎李昂為舉
人李權所訟。乃移貢舉於禮部也。 

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禮部侍郎韋陟奏。准舊例。掌舉官親族。皆於本司
差郎中一人考試。有及第者。尚書覆定。然後附奏。臣本司今闕尚書。縱差郎官。
是臣麾下。事在嫌疑。所望釐革。伏望天恩。許臣移送吏部。差考功員外郎試揀。
侍郎覆定。任所在聞奏。即望浮議止息。敕旨。依。 

長慶元年五月。貶考功員外郎李渤為處州刺史。渤既請書宰相等下考。時人以宰
輔曠官。不上疏陳列。而越職釣奇。非盡事君之道。至是。杜元穎等奏。渤賣直
沽名。動多狂躁。遂出之。 

  戶部尚書 

武德元年。因隋為民部尚書。貞觀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改為戶部尚書。顯慶元
年七月二十一日。改為度支尚書。龍朔二年。改為司元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
戶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為地官尚書。神龍元年。復為戶部尚書。 

武德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民部尚書裴矩奏。突厥殘暴之處。戶請給絹一疋。太宗
謂曰。朕於天下。惟誠與信。不欲空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但戶有大小。各須
存濟。給物雷同。豈公思之未至也。治書侍禦史孫伏伽進曰。裴矩受國恩賞。未
聞陳議救恤百姓。則欲苟釣虛名。用心若此。豈當朝寄。請鞫其罪。太宗從之。
其後計口為率。貧民賴焉。 

開元六年五月四日敕。諸州每年應輸庸調資課租。及諸色錢物等。令尚書省本司
豫印紙送部。每年通為一處。每州作一簿。預皆量留空紙。有色數。並於腳下具
書綱典姓名。郎官印置。如替代。其簿遞相分付。 

二十四年敕。以每年租稅雜支。輕重不類。令戶部修長行旨條五卷。諸州刺史縣
令替日。並合令遞相交付。省司每年但據應支物數進畫頒行。附驛遞送。其支配
處分。並依旨文為定。 

元和五年二月。戶部尚書李仁素。准元和四年五月敕。釐革諸道州府應徵留使留
州錢物色目。並帶使州合送省錢。便充留州給用等。據諸道申報。除與敕文相當
外。或稱土宜不同。須重類會起置者。諸州府先配供軍錢。迴充送省。帶使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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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配送省錢。便留供軍。則供軍見錢。盡在帶使州府。事頗偏併。宜令於管內州。
據都徵錢數。逐貫均配。其先不徵見錢州郡。不在分配限。如坊郭戶配見錢須多。
鄉村戶配見錢須少。即但都配定見錢。一州數。任刺史於數內看百姓穩便處置。
其敕文不加減者。即准州所申為定額。如於敕額見錢外。輒擅配一錢。及納物不
依送省中估。刺史縣令錄事參軍。節級科貶焉。 

  戶部侍郎改復名號。與尚書同。 

舊制本一員。垂拱四年四月十一日。加一員。以武攸寧為之。 

 蘇氏駁曰。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郎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官銜
不言專判度支。至乾元元年十月。第五琦改戶部侍郎。帶專判度支。自後遂為故
事。至今不改。若別官來判度支。即雲知度支事。或雲專判度支。 

貞元四年二月。上以度支自有兩稅及鹽鐵榷酒錢物。以充經費。遂令收除陌錢。
及闕官料。並外官闕官職田。及減員官諸料。令戶部侍郎竇參專掌。以給京文武
官員料錢。及百司紙筆等用。至今行之。 

元和六年四月。戶部奏。請置巡官二人。從之。其年七月。戶部請減使及判案郎
官每月雜給錢。從之。 

八月。戶部侍郎李絳奏。請諸州府闕官職田祿米。及見任官抽一分職田。所在收
貯。以備水旱。從之。 

十二年十二月。戶部奏。淮西夷虺蜴攸居。歷年貢賦不入。有司羞之。今則化被
齊民。便為善地。其申光蔡等州。令所貢鸂? 綾生石斛等。並同日到。其諸道貢
物舊例。至今月十五日已進納訖。臣今便欲取申光蔡貢物。以元日陳於樂懸之南。
示中外。禮畢。請准式送納。從之。 

十三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錢物。皆繫國用。至於給納。事合
分明。比來因循。都不剖析。歲終會計。無以準繩。蓋緣根本未有綱條。所以名
數易為盈縮。伏請起自今以後。每年終。各令具本司每年正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
日所入錢數。及所用數。分為兩狀。入來年二月內聞奏。併牒中書門下。其錢如
用不盡。須具言用外餘若干見在。如用盡。及侵用來年錢。並收闕。並須一一具
言。其鹽鐵使所收。議列具一年都收數。並已支用。及送到左藏庫欠錢數。其所
欠亦具監院額緣某事欠未送到。戶部出納。亦約此為例。條制既定。亦絕隱欺。
如可施行。望為常典。從之。 

寶歷二年正月。戶部侍郎崔元略奏。准賦役。今內外六品以下官。及京司諸色職
掌人。合免課役。請自今以後。應諸司見任官。及准式合蠲免職掌人等。並先於
本司陳牒責保。待本司牒到。然後與給符。其前資官。即請於都省陳狀。准前勘
責事。若不實。准詐偽律論。其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及割股奉親。比來州府免
課役。不由所司。今後請應有此色。敕下後。亦須先牒當司。如不承戶部文符。
其課役不在免限。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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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成元年。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進羨餘錢十萬貫。戶部侍郎歸融奏曰。天下一家。
何非君土。中外財賦。皆陛下府庫也。周仁輒陳小利。妄說異端。言南方火災。
恐成灰燼。進於京國。如徇私恩。臣恐天下倣傚。以羨餘為名。刻剝生民。其所
進錢。請還湖南。代貧戶租稅。 

三年四月敕。戶部侍郎兩員。自今已後。先授上者。宜令便判錢穀。如帶平章事。
及判鹽鐵度支。兼中丞翰林學士。即不在此限。仍為永例。 

五年三月。戶部侍郎崔蠡奏。天下州府。應合管係戶部諸色斛鬥。自今已後。刺
史觀察使除授到任交割後。並須分析聞奏。敕旨。宜依。 

大中二年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戶部魏扶奏。下州應管當司諸色錢物斛鬥等。前件
錢物斛鬥。散在天下州府。緣當司無巡院覺察。多被官史專擅破除。歲久之後。
即推在所腹內。徒煩勘詰。終無可徵。今後諸州府錢物斛鬥文案。委司錄事參軍
專判。仍與長史通判。每至交替。各具申奏。並無懸欠。至考滿日。遞相交割。
請准常平義倉斛鬥例。與減選。仍每月量支紙筆錢。若盜使官錢。及將借貸與人。
並請准元敕。以贓論。如徵收欠折。及違限省條。並請量加懲殿。如缺司錄即請
令選諸強幹官員專知。不得令假攝官權判。從之。 

鹹通四年六月。河南江淮等道分巡院。荊襄江西道分巡院。並宜敕停。 

唐會要卷五十九 

 尚書省諸司下 

  度支使 

乾元元年。第五琦除度支郎中。河南五道度支使。五年十二月。呂諲除兵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句當度支使。上元元年五月。劉晏除戶部侍郎。句當度支
使。元年建子月。元載除戶部侍郎。句當度支使。 

貞元元年二月。韓滉加度支使。五年二月。竇參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度支使。
八年三月停。 

建中元年五月十七日。度支奏。諸色錢物。及鹽井利等。伏緣財賦。新有釐革。
支計闕供。在臣職司。夙夜憂負。今後望指揮諸州。若不承度支文牒。輒有借使。
及擅租賃迴換。本州府錄事參軍。本縣令專知官。並請同入已枉法贓科罪。庶物
無乾隱。事有條流。其應合徵收諸色錢物所由官。有違程限。致闕軍須。請停給
祿料。敕旨。依奏。其年八月。宰相楊炎論奏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
命。天下治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
計一失。則天下搖矣。先朝權制。內臣領其職。以五尺宦豎。操邦國之本。豐儉
盈虛。雖大臣不得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輔。陛下至德。惟民是恤。
參校蠹弊。無斯之甚。請出之以歸有司。然後可以議政。上然之。詔今後財賦。
皆歸在藏庫。一用舊式。每歲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全數聞奏。初。
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聞奏。尚書比部覆其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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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相轄。無甚失誤。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
能禁。乃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為便。故不復出。
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積。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迨二十年。
中官以冗名持簿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閒。連結根固。不可動。及炎作
相。片言復之。中外稱美焉。 

貞元初。度支杜佑。讓錢穀之務。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
司之職。廣置吏員。繁而難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
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 

二年十二月。度支奏。請於京城及畿縣行榷酒法。每鬥榷一百五十文。其酒戶並
蠲免雜役。從之。 

永貞元年八月。度支使奏。當司別貯庫。往年裴延齡領使務。始奏置之。只將正
庫物。減充別貯。唯是虛言。更無實益。又創置官典守等。不免加彼料糧。伏請
併入正庫。庶事且費省。從之。 

元和十四年六月。判度支皇甫鎛奏。諸道州府監院。每年送上都兩稅榷酒鹽利支
放米價等疋段。加估定數。從之。給事中崔植抗論。以為用兵歲久。百姓凋弊。
往者雖估逾其實。不可復追。疏奏不從。 

長慶二年三月。以鴻臚卿判度支張平叔為戶部侍郎。依前判度支。時幽鎮行營諸
軍。以出境仰給度支者。十五萬餘人。魏博滄景之師。皆壓賊境而壘。亦籍兵數
徵。計司所給。自河北置供軍院。其布帛衣賜。往往不至供軍院。遽為諸軍強見
驅奪懸師前鬥者反無支給。其饋餉主吏。由此得罪者。前後相次。平叔知國用空
乏。遂以邪計。得司邦賦。至是又寵之地卿。然竟無術以救其闕。驟塵顯級。人
皆罪之。未幾。又上言度支所管榷鹽舊法。為弊年深。臣令官中自糶鹽法。可以
富國強兵。勸農積貨。疏其利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公卿議之。中書舍人韋處
厚抗論不可。以平叔條制不周。經畫未盡。以為利者反害。以為簡者至煩。乃即
其條目。隨以設難。事多不載。末雲。臣竊以古人雲。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
不易器。改更之事。自古所難。臣於平叔無讎。所陳者非挾情。所議者歸利害。
唯聖主獨斷歸於至公。然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
臣嘗為開州刺史。當時被鹽監吏人。橫擾官政。亦欲鹽歸州縣。總領其權。常試
研求。事有不可。蓋以設法施行。須徇風俗。或東州便。即西州害。或南州易。
即北州難。且據山南一道明之。興元巡管。不用見錢。山谷貧人。隨土交易。布
帛既少。食物隨時。市鹽者或一斤麻。或一兩絲。或蠟或漆。或魚或雞。瑣細叢
雜。皆因所便。今逼之布帛。則俗且不堪其弊。官中貨之以易絹。則勞而無功。
伏惟聖慮裁擇。時平叔輕巧恃恩。自謂言無不允。及處厚駁奏。上賢之。稱善。
令示平叔。詞屈。其法遂罷。 

會昌六年十一月。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奏。諸道所出次弱綾絹紗等。宜令禁斷。
其舊織並不得行使。仍令所在官中收納。如更織造。買賣同罪。 

鹹通八年十月。戶部判度支崔彥昭奏。當司應收管江淮諸道州府今年已前兩稅榷
酒諸色屬省錢。准舊例。逐年商人投狀便換。自南蠻用兵以來。置供軍使。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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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諸州府場院錢。猶有商人便換。齎省司便換文牒。至本州府請領。皆被諸州府
稱准供軍使指揮占留。以此商人疑惑。乃致當司支用不充。乞下諸道州府場監院。
依限送納。及給還商人。不得託稱占留。從之。 

  別官判度支 

開元二十二年九月。蕭炅除太府少卿。知度支事。二十三年八月。李元祐除太府
少卿。知度支事。天寶七載。楊釗除給事中。兼禦史中丞。權判度支。貞元八年
三月。戶部尚書班宏。加專判度支。其年七月。司農少卿裴延齡。加權判度支。
十二年三月。改為戶部尚書。判度支。九月。蘇弁除度支郎中。兼禦史中丞。副
知度支。貞元已前。他官來判者甚眾。自後多以尚書侍郎主之。別官兼者希矣。
故事。度支按。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官銜不言專判度支。
開元以後。時事多故。遂有他官來判者。或尚書侍郎專判。乃曰度支使。或曰判
度支使。或曰知度支事。或曰句當度支使。雖名稱不同。其事一也。建中初。欲
使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終亦不行。 

  戶部郎中 

隋為民部郎中。貞觀改戶部郎中。自後改復名號。與侍郎中。 

天寶八載。郎中張傳濟。廢帳房為戶部員外郎廳。次北為戶部郎中廳。皆至宏麗。
又於省街東。奏取都水監地。以諸州籍帳錢造考堂。制度又過於省中。移都水監
於省西北。割右武衛園地置之。乾元以後。毀拆並盡。今為戶部園。 

  戶部員外郎改復並與郎中同。 

開元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敕。蠲符。每年令當州取緊厚紙。背上皆書某州某年。及
紙次第。長官句當同署印記。京兆河南六百張。上州四百張。中州三百張。下州
二百張。安南道廣桂容等五府。准下州數。管內州蠲同。此紙不別書題州名。並
赴朝集使。送戶部本判官掌納。依次用之。 

二十九年七月十七日。每鄉置望鄉。天下諸州上縣。不得過二十人。中縣不得過
十五人。下縣不得過十人。其長安萬年。每縣以五十人為限。太原上黨晉陽三縣。
各以三十人為限。並取耆年宿望。諳識事宜。灼然有景行者充。 

天寶十二載七月十三日敕。諸郡父老。宜改為耆壽。 

會昌元年二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南省六曹。皆有職分。若各守官業。即不因循。
比來戶部度支兩司。尚書侍郎。多奏請諸行郎官判錢穀文案。遂令本司郎吏。束
手閑居。至於廳事。皆為他官所處。臣等商量。請自今已後。其度支戶部錢穀文
案。望悉令本司郎官分判。不在更請諸行郎官限。仍委尚書侍郎。同諸司例。便
自於司內選擇差判。不必更一一聞奏。其戶部行郎官。仍望委中書門下。皆選擇
與公務相當除授。如本行員數欠少。亦任於諸行稍閑司中。選其才職資序相當者。
奏請轉授。所冀蒞事有常。分官無曠。庶或可久。以革從權。敕旨。依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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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支郎中 

隋為度支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度大夫。咸亨元年。復為度支
郎中。 

  度支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六日。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租庸丁防。和糴雜
支。春綵稅草諸色旨符。承前每年一造。據州府及諸司計，紙當五十餘萬張。仍
差百司抄寫。事甚勞煩。條目既多。計檢難遍。緣無定額。支稅不常。亦因此涉
情。兼長奸偽。臣今與採訪使朝集使商量。有不穩便於人。非當土所出者。隨事
沿革。務使允便。即望人知定準。政必有常。編成五卷以為常行旨符。省司每年
但據應支物數。進書頒行。每州不過一兩紙。仍附驛送。敕旨。依。 

貞元十二年九月。以倉庫郎中判度支案蘇弁。授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仍命立於
正郎之首。有副知之號。自弁始也。 

元和三年十月。度支使鄭元奏。當司判案郎官。先有六員。今請用四員為定。從
之。 

四年十一月。加度支判案郎官一員。 

長慶三年十二月。度支奏。主客員外郎判度支案白行簡。前以當司判案郎官刑部
郎中韋詞。近差使京西句當和糴。遂請白行簡判案。今韋詞卻回。其白行簡合歸
本司。伏以判案郎官。比有六人。近或止四員。伏請更置郎官一員判案。留白行
簡充。敕旨。依奏。 

  金部郎中 

隋為金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珍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
寶十一載三月七日。改為司金郎中。至德二載十二月十五日復舊。 

  金部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倉部郎中 

隋為倉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庾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
寶十一載三月七日。改為司儲郎中。至德二載十二月十五日復舊。 

  倉部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天寶三載七月二十三日。金倉令史。不許轉選及充使典。 

建中二年正月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中書門下簡兩司郎官。准格式條理。 

  鑄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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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二十五年二月。監察禦史羅文信。充諸道鑄錢使。天寶三載九月。楊慎矜除
禦史中丞。充鑄錢使。四載十一月。度支郎中楊釗。充諸道鑄錢使。上元元年五
月。劉晏除戶部侍郎。充句當鑄錢使。其年五月二十五日。殿中監李輔國。加京
畿鑄錢使。寶應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劉晏又除戶部侍郎。充句當鑄錢使。廣德二
年正月。第五琦除戶部侍郎。充諸道鑄錢使。其年六月三日。禮部尚書除兼禦史
大夫李峴。充江南西道句當鑄錢使。永泰元年正月十三日。劉晏充東都淮南浙東
西湖南山南東道鑄錢使。第五琦充京畿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鑄錢使。大歷四年
三月。劉晏除吏部尚書。充東都河東淮南山南東道鑄錢使。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停。 

  延資庫使 

會昌五年九月。敕置備邊庫。收納度支戶部鹽鐵三司錢物。至大中三年十月。敕
改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至四年八月。敕以宰相判。右僕射平章事白敏中。
崔鉉。相繼判。其錢三司率送。初年。戶部每年二十萬貫疋。度支鹽鐵每年三十
萬貫疋。次年以軍用足。三分減其一。諸道進奉助軍錢物。則收納焉。 

鹹通五年七月。延資庫使夏侯孜奏。鹽鐵戶部。先積欠當使鹹通四年已前延資錢
絹三百六十九萬餘貫疋。內戶部每年合送錢二十六萬四千二百八十五貫疋。從大
中十二年至鹹通四年九月已前。除納收外。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一十四貫疋。
當使緣戶部積欠數多。先具申奏。請於諸道州府場監院。合納戶部所收八十文除
陌錢內割一十五文。屬當使自收管。敕命雖行。所送稽緩。今得戶部牒。稱所收
管除陌錢。除錢絹外。更有諸雜貨物。延資庫徵收不便。請起今年。合納延資庫
錢物。一時便足。其已前積欠。候物力稍充，積漸填塞。其所割十五文錢。即當
使仍舊收管。又緣累歲已來。嶺南用兵。多支戶部錢物。當使不欲堅論舊欠。請
依戶部商量。合納今年一年額色錢絹須足。明年即依舊制。三月九日兩限送納畢。
其已前積欠。仍令戶部自立填納期限者。敕旨。依之。 

八年九月。延資庫使曹確奏。戶部每年合送當使三月九月兩限絹二十一萬四千一
百疋。錢五萬貫。自大中八年已後。至鹹通四年。積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餘貫
疋。前使杜悰申奏。起請鹹通二年正月以後。於諸道州府場鹽院合送戶部八十文
除陌錢內割十五文。當使收管。以填積欠。續據戶部牒。稱州府除陌錢有折色零
碎。請起鹹通五年所合送延資庫錢絹。逐年兩限須足。其除陌十五文。當司仍舊
收管。前使夏侯孜具事由申奏。且請依戶部論請期限。其鹹通五年錢絹。戶部已
送納。自六年至八年。其錢絹依前不全送。又積欠三十六萬五千五百七十貫文者。
伏以所置延資庫。初以備邊為名。至大中三年。始改今號。若財貨不充。則名額
虛設。當置之時。所令三司逐分減送當使收管元敕。只有錢數。但令本司減割送
庫。不定色目。以此因循。漸墮舊制。年月既久。積欠轉多。既無計以徵收。乃
指色以取濟。稍稱備邊名號。得遵元敕指揮。乃割戶部除陌八十文內十五文收管。
及戶部請逐年送庫。須且稟從。今既積欠又多。終慮不及期限。臣今酌量。請諸
道州府場監院合送戶部錢絹內分配。令勒留不合送延資庫數目。令本處別為綱
運。與戶部綱同送上都。直納延資庫。則戶部免有逋懸，不至累年積欠。從之。 

  出納使 

開元二十六年九月。侍禦史楊慎矜。充太府出納使。天寶二年六月。殿中侍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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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瑄。充太府出納使。四載八月。殿中侍禦史楊釗。充司農出納錢物使。六載三
月。楊慎矜改戶部侍郎。充兩京含嘉倉出納使。其載。楊釗替充兩京含嘉倉出納
使。乾元元年。度支郎中第五琦。充兩京司農太府出納使。 

  禮部尚書 

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春官尚書。神龍元
年。復為禮部尚書。 

太和七年八月敕。每年試帖經官。以國子監學官充。禮部不得別更奏請。其宏文
崇文兩館生齋郎。並依令試經畢。仍差都省郎官兩人覆試。 

  禮部侍郎改復與尚書同。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所訟。乃下詔曰。每歲舉人。
頃年以來。惟考功郎所職。位輕務重。名實不倫。欲盡委長官。又銓選委積。但
六官之列。體國是同。況宗伯掌禮。宜主賓薦。自今以後。每年諸色舉人及齋郎
等簡試。並於禮部集。既眾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 

貞元十五年十月。高郢為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遊。以取聲名。唯務
讌集。罕肄其業。郢性專介。尤疾其風。既領職。拒絕請託。雖同列通熟。無敢
言者。志在經義。專考程試。凡三歲掌貢士。進幽獨。抑聲華。浮濫之風一變。
元和九年二月。韋貫之為禮部侍郎。選士皆抑浮華。先行實。由是趨競息焉。 

  禮部郎中 

隋號儀曹郎。武德初。因隋舊號不改。三年十月。改為禮部郎中。龍朔二年。改
為司禮大夫。鹹亨三年。復為禮部郎中。光宅元年。改為春官郎中。神龍元年。
復為禮部郎中。 

  禮部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貞元十二年二月。授許孟容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兩館生。孟容舉令式
不許。主訴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不可奪。遷本曹郎中。 

元和二年。少府監金忠義。以機巧進。請蔭其子為兩館生。禮部員外郎韋貫之上
疏論奏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不宜污辱朝廷。竟罷去之。 

  太廟齋郎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敕。齋郎簡試。並於禮部集。至二十五年正月七日敕。
諸陵廟並宜隸宗正寺。其齋郎遂司封補奏。至天寶十二載五月十一日。陵廟依舊
隸太常寺。齋郎遂屬禮部。至大歷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敕。陵廟宜令宗正寺檢校。
其齋郎又司封收補聞奏。至貞元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尚書蕭昕奏。太廟齋郎。
准式禮部補。大歷三年後。被司封官稱管陵廟。便補奏齋郎。亦無格敕文。准建
中元年正月五日制。每事並歸有司。其前件齋郎。合於禮部補奏。敕旨。依。付



唐会要 

 472

所司准格式處分。至今禮部員外郎補。 

貞元十二年十月。朝廷欲乙太學生令於郊廟攝事。將去齋郎。以從省便。太常博
士裴堪因奏議曰。嚴奉宗廟。時享月祭。帝王展孝之重典也。故致齋清宮。設齋
郎執事。使夫習肄虔恪。肅恭神人。內盡其敬也。太學置生徒。服勤儒業。宏闡
教化。發明德義。用嚴師以訓之。懸美祿以待之。限其課第。考其否臧。外獎其
學也。夫如是。齋郎官員。焉可廢也。太學生徒。焉可亂也。若慮不素潔。則無
以觀其敬矣。志不宿著。則無以成其業矣。故提其名而目之。表其從事也。績其
勤而祿之。使其服志也。罷齋郎則失重祭之義。用學生則撓敬業之道。將何以見
促數之節。肅敬之容。強立之成。待問之奧。知必不能至矣。況國家有典。崇儒
有制。豈以齋郎瀆易是病。而思去之。學生冗惰無取。而思役之。誠宜名分有殊。
課第自別。使俎豆有楚。弓冶知訓。供職有賞勤之利。敦學得樂群之至。禮舉舊
典。人知向方。庶乎簡牘無能代之煩。監寺絕往來之弊矣。將敦要本。在別司存。
俾不相參。庶合事體。從之。 

元和六年十一月。禮部奏。准今年九月吏部所奏。敕應補太廟齋郎。用蔭官並五
品已上子。六品常參官子補者。今詳節文。所用五品六品蔭者。唯許子並不該孫。
又節文其應補太廟齋郎。郊社齋郎。孫用祖蔭。子用父蔭。即孫之與子。並許收
補。恐前後文字。有所差錯。今格限已及。須守敕文。其孫用祖五品已上蔭者。
恐須准舊例收補。敕旨。宜令准格收補。 

寶歷元年九月。禮部奏。准今年四月制。當司合釐革條流兩館生齋郎資蔭年限等。
據舊敕。應補兩館生。所用蔭第。皆門地清華。勳賢冑裔。近者時有源流或異。
支屬全疏。罔冒門資。變易昭穆。今請如有此色。自本司磨勘得實。坐其家長。
所用廕告身。用本司印印。郎官押署。更不在行用之限。保官具事由。申上中書
門下。請諸司官典檢。報不實。並請准法科處分。其太廟郊社齋郎。亦並准此處
分。若用廕曾經流貶。未復本資。或便身亡。不曾申雪。即用舊廕。切恐非宜。
請便駁放。其太廟齋郎。亦准此處分。伏緣兩館生員闕不多。請補者眾。今請一
家不得用兩蔭。許隔二年收補。每用廕補人。請明置簿歷。具注所補人年名日月。
用本司印。郎官押署。至補人數足後。給其告身。不在用限。太廟齋郎。准開元
六年九月敕。取五品已上子孫。六品清資常參官子補充。郊社齋郎。用祖廕官階。
並須五品以上。用父廕須六品以上常參官。及兩府司錄判司。詹事府丞。大理司
直。並有五品階者。所補齋郎。皆用五保。其保請以六品已上清資官充。其一家
不得周年保兩人。仍不得頻年用蔭。並請准兩館生例處分。敕旨。依奏。 

  祠部郎中 

隋為祠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禋大夫。咸亨元年。復為祠
部郎中。 

  祠部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敕。天下僧尼道士。隸祠部。不須屬司賓。開元十年正月二
十三日。敕祠部。天下寺觀田。宜准法據僧尼道士合給數外。一切管收。給貧下
欠田丁。其寺觀常住田。聽以僧尼道士女冠退田充。一百人以上。不得過十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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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人已上。不得過七頃。五十人以下。不得過五頃。 

二十五年正月七日。道士女道士割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 

  膳部郎中 

隋為膳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膳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膳部郎
中。 

  膳部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主客郎中 

隋為司蕃郎。皇朝為主客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蕃大夫。咸亨元年。復為主客
郎中。 

  主客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景龍二年九月三日敕。應差冊立諸國使。並須選擇漢官。不得差蕃官去。 

  祠祭使 

天寶六載十一月。度支郎中楊釗。充祠祭使。至德三載五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
王璵。兼知祠祭使。 

  兵部尚書 

龍朔二年。改為司戎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兵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為夏官尚
書。神龍元年。復為兵部尚書。天寶十一載二月二十八日。改為武部尚書。至德
二載二月五日。復為兵部尚書。 

舊制。凡武舉。每歲孟冬。亦與計偕。有二科。一曰平試。射長垛三十發。不出
第一院。二曰武舉。試長垛。騎射。馬槍。步射。材貌言語。翹關舉重。其勳官
五品以下。並三衛報仗。乘君品子。半考已滿者。並放選。勳官六品以下者。並
應宿衛人。及品子五考已上者。並授散官。餘並帖仗。然後授散官也。 

開元十七年正月二十日敕。兵部兩銓。令史各與一第一人。簿帳共與一人。並准
吏部銓史第一人官資注擬。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敕。吏部選人請武選者。宜取強
壯身材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堪統領者。其兵部選人。請文選者。宜取材堪
治民。工於書判。並無負犯。十二月內定品奏聞。一送以後。並不在卻關之限。 

廣明元年正月敕。入仕之門。兵部最濫。全無根本。頗壞紀綱。近者武官多轉入
文官。依資除授。宜懲僭倖。以辨品流。今後武官不得輒入文官選改。內司不在
此限。 

  兵部侍郎改復與尚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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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章二年四月二日。加一員。以李處繹為之。長壽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又加一員。
以侯知一為之。通前三員。長安四年十二月三日。減一員。 

長安二年正月十七日敕。天下諸州。宜教武藝。每年准明經進士貢舉例送。 

開元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敕。所設武舉。以求材實。仕進之漸。期為根本。取
捨之閒。尤宜審慎。比來所試。但委郎官。品位既卑。焉稱其事。自今以後。應
武舉人等。宜令侍郎專知。 

天寶元年十月十三日敕。自今以後。應試選舉人。長垛宜以十隻箭為限。並入第
一院。與兩單上。八隻入第一院。兩隻入第二院。與一單上次上。十隻不出第三
院。與單上。十隻不出第四院。與次上。餘依常式。 

三載閏二月八日敕。習武入官。已經精簡。隨番更試事頗為煩。其武官。自今已
後。因番試及過中書門下。宜停。 

建中元年四月十七日。敕兵部闕送吏部武官。自今已後宜停。 

貞元十四年九月敕。鄉貢武舉。並應百隻箭。及三十隻箭人等。今年宜權停。時
諫議大夫田敦。因蒙召對。奏言。兵部武舉。每年常數百人。挾持弓矢。出入皇
城閒。恐非所宜。上聞而矍然。故命停之。其實武舉者。每歲不過十人。時議惡
敦虛辭。輒亂舊章。以圖稱旨。自是訖於貞元。更不復置。 

元和三年五月。兵部奏。伏准貞元十四年九月敕。鄉貢舉人權停者。伏以取士之
方。文武並用。舉選之制。國朝舊章。參調者既積資勞。入仕者必先貢舉。自經
停廢。今已十年。別趨倖門。漸絕根本。典彜具在。可舉而行。其鄉貢舉恐須准
式卻置。敕旨。依奏。 

六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得兵部侍郎許孟容等狀。當司准六月二日。減省官員。
及釐革三衛等應管京官及外官。共三千三百二十九員。京官七百六員。武官員數
不多。俸錢比文官較少。又在中書門下兩省。禦史臺。左右神策。及諸軍諸使。
挾敕驅使。員闕至少。難議停省。並請仍舊。外官二十六萬二十三員。所管諸府。
自折衝以下。總無料錢。例多闕乏。空有府額。其鎮戍官等。或有任者。不過數
員。縱使停減。並無損益。伏請存舊例。六番三衛。都四千九百六十三人。縱使
分番當上。配役處多。移牒。勘會。須得詳請。續商量聞奏。敕旨。依奏。 

其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並傷議臣裴度。時淮夷逆命。兇威方熾。王師問罪。
未有成功。言事者繼上章疏。請罷兵。及是盜賊竊發。人情愈惑。兵部侍郎許孟
容。詣中書涕而言曰。昔漢廷有一汲黯耳。奸臣尚為寢謀。今主上英聖。朝廷未
有過失。而狂賊敢爾無狀。寧謂國有人乎。然轉禍為福。此其時也。莫若上聞。
起裴中丞為相。令主兵柄。大索賊黨。窮其奸源。後數日。度果為相。而下詔行
誅。時謂孟容議論。有大臣風采。 

太和五年三月。兵部奏。准四年五月起請節文。伏以三衛出入禁署子弟。期於恭
恪。近日頑弊。皆非正身。諸司公言納資。訪聞亦不雇召。士庶假蔭。混雜縉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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倖隙一開。奸濫紛入。其資三衛。並請停廢。敕旨。宜依。其他釐革三衛事條至
多。故不具載。 

大中五年十月。中書門下兩省奏。應赴兵部武選門官驅使官等。今年新格。令守
選二年。得驅使官盧華等狀。稱各在省驅使。實緣長官辛苦。事力不濟。所以假
此武官。若廢舊格。貧寒不逮。即須漸請停解。公事交見廢闕。敕旨。兩省禦史
臺人吏。前舊例不選數。許赴集。宜令依舊例放選。 

  兵部郎中 

隋為兵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戎大夫。咸亨元年。復為兵
部郎中。 

  兵部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本兩員。大足元年。更加一員。以趙履溫為之。 

  職方郎中 

隋為職方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城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職
方郎中。 

  職方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請州圖每二年一送職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縣
有創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後復故。 

  駕部郎中 

隋為駕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中。改司輿大夫。咸亨元年。復為駕部郎
中。 

  駕部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庫部郎中 

隋為庫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庫大夫。咸亨元年。復為庫
部郎中。 

  庫部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開元十八年十月四日敕。衙內甲仗經行從者。三年一換。不經行從者。四年一換。
非理欠損者。勒陪。 

  刑部尚書 



唐会要 

 476

龍朔二年。改為司刑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刑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為秋官尚
書。神龍元年。復為刑部尚書。天寶十一載。改為憲部尚書。至德二載。復為刑
部尚書。 

  刑部侍郎改復與尚書同。 

垂拱四年四月十一日。加一員。以魏尚德為之。長安四年十二月四日。減一員。 

元和十年。以禦史中丞裴度。兼刑部侍郎。時度宣慰淮西迴。所言軍機。多合上
旨。故以兼官寵之。自徵兵討淮西。凡十餘鎮之兵。皆環於申蔡。未立戰功。裴
度使還。且令與諸朝賢詳議。乃入奏曰。臣觀諸將。唯李光顏見義能勇。必能立
功。果首敗賊於時曲。上尤賞之。 

寶歷元年四月。宣中書。以諫議大夫劉棲楚為刑部侍郎。丞郎宣授。自棲楚始也。 

  刑部郎中 

隋為憲部郎。唐因之。武德三年。改刑部。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刑大夫。
咸亨元年。復為刑部郎中。 

  刑部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貞元十二年五月。信州刺史姚驥。舉奏員外司馬盧南史贓犯。鞫按南史准例配得
直典一人。每月請紙筆錢一千文。南史以官閒冗無職事。放典令歸。納其紙筆直。
前後五年。計贓六十萬貫。又雲。南史私買鉛燒黃丹。是日。令監察禦史鄭楚相。
刑部員外郎裴澥。大理寺評事陳正儀。充三司同往覆按之。將行。並召對於延英。
上謂曰。卿等必須詳審推按。無令漏罪銜冤。三人將退。澥獨留奏曰。臣仔細詳
覽姚驥奏狀。只如所按。南史取直典紙筆。計贓六十餘萬貫文。雖公法有違。既
非巨蠹。或可務恕。上曰。此事亦應甚有。但未知燒鉛事如何。澥曰。燒鉛為黃
丹。格令不禁。姚驥所奏。准天寶十載敕。鉛銅錫並不許私家買賣貿易。蓋防私
鑄錢。本文亦不言不許燒黃丹。然南史違敕買鉛。不得無罪。伏以陛下自登寶位。
及天寶大歷以來。未曾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緣此小事。差三司使。損耗州縣。
亦恐遠處聞之。各懷憂懼。臣聞開元中。張九齡為五嶺按察使。有錄事參軍告其
非法。朝廷唯令大理評事往按。近大歷中。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與轉運使判官劉
長卿紛競。仲孺奏長卿犯贓三千萬貫。時監察禦史苗丕就推。今姚驥所奏。事既
無多。臣若堪任此行。即請獨往。恐不要令三司盡行。上曰。卿言是也。可召楚
相等兩人來。及入。並賜坐。上謂曰。朕懵於理道。處事未精。適裴澥所奏。深
協事宜。亦不用三人總去。著一人往按問即得。卿可宣付宰臣。 

太和五年四月。敕鹽鐵判官守尚書刑部郎中李石。宜守本官。自今已後。刑部郎
中。諸司諸使。更不得奏請充職。 

  都官郎中 

隋為都官郎。置二人。皇朝因之。置一人。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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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僕大夫。咸亨元年。復為都官郎中。 

  都官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比部郎中 

隋為比部郎。唐因之。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計大夫。咸亨元年。
復為比部郎中。 

  比部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建中元年四月。比部狀稱。天下諸州及軍府赴句帳等格。每日諸色句徵。令所由
長官錄事參軍。本判官。據案狀子細句會。其一年句獲數。及句當名品。申比部。
一千里已下。正月到。二千里已下。二月到。餘盡三月到盡。省司檢勘。續下州
知。都至六月內結。數關度支。便入其年支用。旨下之後。限當年十二月三日內
納足者。諸軍支使亦准此。又准大歷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敕。諸州府請委當道觀察
判官一人。每年專按覆訖。准限比部者。自去年以來。諸州多有不到。今請其不
到州府。委黜陟使同觀察使計會句當。發遣申省。庶皆齊一。法得必行。敕旨。
依奏。 

貞元八年閏十二月十七日。尚書右丞盧邁奏。伏詳比部所句諸州。不更句諸縣。
唯京兆府河南府。既句府並句縣。伏以縣司文案。既已申府。府縣並句。事恐重
煩。其京兆府河南府。請同諸州。不句縣案。敕旨。依。 

十一年正月制。令比部復舊敕句京兆留府稅租。 

長慶元年六月。比部奏。准制。諸道年終句帳。宜依承前敕例。如聞近日刺史留
州數內。妄有減削。非理破使者。委觀察使風聞按舉。必重加科貶。以誡削減者。
其諸州府。仍請各委錄事參軍。每年據留州定額錢物數。破使去處。及支使外餘
剩見在錢物。各具色目。分明造帳。依格限申比部。准常限。每限五月三十日都
結奏。旨下之後。更送戶部。若違限及隱漏不申。錄事參軍及本判官。並牒吏部
使闕。敕旨。宜從。 

太和四年九月。比部奏。准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天下州府兩稅。占留支
用有定額。其殘欠羨餘錢物。並合明立條件。散下諸州府者。伏以德澤宏深。優
裕郡國。申明舊敕。曉示新規。使其政有準繩。法無差繆。實天下幸甚。又諸州
應有城郭。及公廨屋宇。器械舟車什物等。合建立修理。須創制添換。又當州或
屬將校所由。有巡檢非違。追捕盜賊。須行賞勸。合給程糧者。又當州或百姓貧
窮。納稅不逮。須矜放要添貨額者。又當州遇年穀豐熟。要收糴貯。備以防災歉
者。敕旨。宜依。 

  司部郎中 

隋為司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門大夫。咸亨元年。復為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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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部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開元二年閏二月十日。敕諸司進狀奏事。並長官封題。仍令本司牒所進衙門。並
差一官送進。諸司使奏事。亦准此。除有告謀反大逆者。任自封進。 

  工部尚書 

隋為起部尚書。武德元年。因而不改。三月。改為工部尚書。龍朔二年。改為司
平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工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為冬官尚書。神龍元年。復
為工部尚書。大歷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敕。京城內諸坊市宅舍。輒不得毀拆。有犯
聞奏。 

十四年六月一日敕。諸坊市邸店樓屋。皆不得起樓閣。臨市人家。勒百日內毀拆。
至九月二十日。京兆尹嚴郢奏。坊市邸店舊樓。請不毀。 

  工部侍郎改復與尚書同。 

  工部郎中 

隋為起部郎。武德三年。改工部郎中。龍朔二年。改司平大夫。咸亨元年。復為
工部郎中。 

  工部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屯田郎中 

隋為屯田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屯田大夫。咸亨元年。復為屯
田郎中。 

  屯田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長春宮使 

開元八年六月。同州刺史姜師度。兼營田長春宮使。二十年三月。左衛郎將皇甫
惟明。攝侍禦史。充長春宮使。天寶六載三月。禦史中丞王? 。兼長春宮使。上
元元年六月四日。殿中監李輔國。充長春宮使。寶應元年。殿中監樂子昂。充長
春宮使。至大歷九年。宋誨除同州刺史。充長春宮使。自後遂令同州刺史充長春
宮使也。 

開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敕。同蒲絳河東西。並沙苑內。無問新舊注田蒲萑。並宜
收入長春宮。仍令長春宮使檢校。 

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敕。新豐朝邑屯田。令長春宮使檢校。朝邑屯田。開元八
年十月七日。同州刺史姜師度開置。 

  虞部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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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為虞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虞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虞部
郎中。 

  虞部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大歷十四年八月。虞部奏。准式。山澤之利。公私共之者。比來除長春宮所收。
占? 甚多。望令關內州府審勘頃畝。先均給貧下百姓。據厚薄節給輕稅五分之一。
徵納訖。市輕貨送上都。如所由輒有隱漏。及收管不盡。並請准條科罪。敕旨。
依奏。 

  水部郎中 

隋為水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川大夫。咸亨元年。復為水部
郎中。 

  水部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開元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改丹水為懷水。 

天寶五載正月七日詔。天下山水。名稱或同。義且不經。多因於裏諺。事若仍舊。
何成于禹別。宜所司各據圖籍改定訖聞奏。 

十一載五月。潼關口河灘上。有樹五株。雖水暴長。亦不漂沒。時人謂之女媧墓。
是月。因大風。遂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十八日。虢州刺史王奇光奏。所部閿
鄉縣界女媧墓。天寶十一載。失所在。今月一日夜。河上側近忽聞雷聲。曉見其
墓湧出。上有雙柳樹。下有巨石。其柳各高丈餘。 

貞元元年十二月九日敕。立春日。前內外兩井納冰。總二千五百段。每段長一尺。
厚一尺五寸。宜令府縣句當。澄濾淨潔供進。 

開成五年七月。河南尹奏。皇城內伊洛等四水。伏以伊洛四水。載在典墳。今人
所呼。其名甚著。其第三水字。禦名同。東周之人。所以請更其名者。臣遂勒所
府官司錄以下。參議其事。今得司錄參軍韋瓊等狀。謹按尚書。周公將營洛邑。
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孔安國傳雲。初卜黎水上。不吉。迨卜此二水之閒。
吉。伏請改第三水字為吉水者。臣竊以周居洛宅。卜年惟永。今改此水。雅協祥
符。謹具如前。敕旨。宜依。 

唐會要卷六十 

 禦史臺上 

  禦史臺 

武德初。因隋舊制為禦史臺。龍朔二年四月四日。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十月二十
三日。復為禦史臺。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為左肅政臺。專管在京百司。及監軍
旅。更置右肅政臺。其職員一準左臺。令按察京城外文武官僚。以中宗英王府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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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營之。殿中禦史石抱貞繕造焉。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為左右禦史臺。景雲三
年二月二日。廢右臺。先天二年九月一日。又置右臺。停諸道按察使。其年十月
二十五日。又置諸道按察使。廢右臺。初置兩臺。每年春秋發使。春曰風俗。秋
曰廉察。令地官尚書韋方質為條例。方質刪定為四十八條。以察州縣。載初以後。
奉敕乃巡。每年不出使。鄴都故事雲。臺門北開者。法司主陰。取冬殺之義。或
雲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兼禦史大夫。欲使尚書省便近。故開北門。 

 蘇氏駁曰。此說或近之矣。若取冬殺之義。則東都臺門。亦合北開。何故南啟。
況本置臺司。以察冤濫。是有國者好生之德。豈創冬殺之意。以入人罪者乎。 

故事。禦史臺無受詞訟之例。有詞狀在門。禦史採有可彈者。即略其姓名。皆雲
風聞訪知。其後禦史疾惡公方者少。遞相推倚。通狀人頗壅滯。至開元十四年。
始定受事禦史。人知一日劾狀。遂題告事人名。乖自古風聞之義。至今不改。 

 蘇氏駁曰。禦史臺正朝廷綱紀。舉百司紊失。有彈邪佞之文。無受詞訟之例。
今則重於此而忘於彼矣。 

故事。臺中無獄。須留問。寄繫於大理寺。至貞觀二十二年二月。李乾祐為大夫。
別置臺獄。由是大夫而下。已各自禁人。至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為大夫。引故事
奏掘去之。以後。恐罪人於大理寺隔街來往。致有漏洩獄情。遂於臺中諸院寄禁。
至今不改。西臺舊東鄰宗正寺。後移寺於廢右禦史臺。其寺舊地。並隸臺司。故
事。其百僚有奸詐隱伏。得專推劾。若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
司三品以上。則書而進之。並送中書門下。故事。凡天下之人。有稱冤而無告者。
與三司詰之。三司。禦史大夫。中書門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 

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敕。禦史臺宜置主簿錄事二人。 

貞元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敕。禦史臺每月別給贓錢二百貫文。充公廨雜費用。 

八年正月。禦史臺奏。伏以臺司推事。多是制獄。其中或有准敕。便須處分。要
知法理。又緣大理寺刑部斷獄。亦皆申報臺司。儻或差錯。事須詳定。比來卻令
刑部大理寺法直較勘。必恐自相扶會。縱有差失。無由辯明。伏請置法直一員。
冀斷結之際。事無闕遺。有糧料請取臺中諸色錢物量事支給。其功優等。請準刑
部大理處分。敕旨。依奏。 

九年二月。禦史臺奏。今後府縣諸司公事。有推問未畢。輒撾鼓進狀者。請卻付
本司推問斷訖。猶稱抑屈。便任詣臺司按覆。若實抑屈。所由官錄奏推典。量罪
決責。如告事人所訴不實。亦準法處分。 

元和四年。禦史臺奏。諸道州府有違法徵科者。請委鹽鐵轉運度支巡院察訪報臺。
以憑舉奏。從之。 

五年二月。禦史中丞王播奏。監察禦史。舊例在任二十五月。轉準具員。不加。
今請仍舊。殿中侍禦史。舊例在任十三月。轉準具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
五月。侍禦史。舊例在任十月。轉準具員。加至十三月。今請減至十月。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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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九月。禦史臺奏。禦史同制除官。承前以名字高下。為班位先後。或名在
前。身在外。及到卻在舊人之上。後先有紊。勞逸不均。今請以上日為先後。未
上不得計月數。從之。 

十二年三月。禦史中丞崔植奏。當臺新除三院禦史。以受旨職事先後立。 

十三年十月。禦史臺奏。請應除禦史職事。但據上日為先後。未上日不得計月數
者。准其年九月七日敕不逾一箇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即宜以敕內先後為定。
臣伏以禦史除官之時。據來處各有遠近。若據一月。便為懲創。恐乖舊制。殊未
合宜。伏緣臺司職事。各有定分。先後次第。不可逾越。若行立班次。既依敕令。
公事先後。須繫到日。則院長本職。翻然在下。制置錯亂。無所遵承。行之累年。
轉見其弊。伏請自今以後。三院禦史職事行立。一切依敕文先後為定。除拜上日。
便為月數。須觀積效。豈繫旬時。如有除官以後。赴職稽慢。量道路遠近。則臺
司別具名聞奏。須議懲責。豈止顛倒職事而已。從之。 

長慶元年十一月。禦史臺奏。應十惡及殺人鬥毆。官典犯贓。並偽造計銀。劫盜
竊盜。及府縣推斷訖。重論訴人等。皆是奸惡之徒。推鞫之時。盡皆伏罪。臨刑
之次。即又稱冤。每度稱冤。皆須重推。與證平常。被其追擾。若無懲革。為弊
實深。伏請今後有此色賊。臺及府縣並外州。但計三度推問。不同人皆有伏款。
及三度斷結訖。更有論訴。一切不重推問。限其中縱有進狀。敕下。如是已經三
度結斷者。亦請受敕處聞奏執論。如本推官典受賄賂。推斷不平。及有冤濫詞狀。
言訖便可立驗者。即請以重推。如所告及稱冤。推勘又虛。除本犯是死刑外。餘
罪於本條更加一等。如官典取受有實。亦請本罪更加一等。如所訴冤屈不虛。其
經第三度推官典。請於本法外。更加一等貶責。其第三度官典。亦請節級科處。
從之。 

二年正月。禦史中丞牛僧孺奏。諸道節度觀察等使。請在臺禦史充判官。臣伏見
貞元二年敕。在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及尚書禦史臺見任郎官禦史。諸司諸使。
並不得奏請任使。仍永為常式。近日諸道奏請。皆不守敕文。臣昨十三日。已於
延英面奏。伏蒙允許舉前敕。不許更有奏請。制曰。可。時段文昌自宰相出鎮庸
蜀。奏諫官禦史南宮郎三人為僚佐。以某職帶台鉉。上故可之。不逾年。又奏侍
禦史王申伯。監察蘇景裔。留中不下。中執法舉舊章。議者以為當。 

三年十一月。禦史臺奏。伏以臺司奏報。並有舊條。昨因左巡奏疏闕。已準敕科
罰聞奏訖。臣今檢尋條件。本不該詳。事須添改。令可遵守。伏請添一節文。應
諸司科決人致死。雖不死而事異於常。稍涉非理者。並準前條奏聞。禁城內不在
此限。庶得從今已後。免有遺闕。敕旨。依奏。 

寶歷元年九月。禦史臺奏。常參官及六品以下分司官。比來淹延。動經累月。今
後常參官分司。請敕下後二十日發。其六品以下分司官。請待臺牒到發。限外若
妄稱事故不發。常參官聽進止。六品以下官。臺司舉罰兩月俸料。從之。 

太和元年十二月禦史臺奏。伏以京城囚徒。準敕科決者。臣當司準舊例。差禦史
一人監決。如囚稱冤。即收禁聞奏。便令監決禦史覆勘者。伏慮監決之時。各懷
疑憚。務求省便。難究冤辭。恐至無告屈之人。失陛下好生之治。且臺司本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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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以讞疑獄。六察職事以重。不合分外領推。伏請自今以後。有囚稱冤者。監
察禦史聞奏。敕下後。便配四推。所冀獄無冤滯。事得倫理。從之。 

四年九月。禦史奏。諸司諸使。及諸州府縣。並監院等。公事申牒臣當臺。各令
遵守時限。並臣當司行牒勘事多緣準敕推勘刑獄。或是遠方人事有冤抑。凡於關
繫。盡須勘逐。事節不精。即慮滯屈。比來行牒。有累月不申兼頻牒不報者。遂
使刑獄淹恤。懼涉慢官。其間或有須且禁申。動經時月者。若無條約。弊恐轉深。
臣等今勘責。各得遠近程限。及往復日數。限外經十日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等。
各罰三十直。如兩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罰五十直。如三度不報者。其本
判官勾官。各罰一百直。如涉情故違敕限者。本判官勾官。牒考功書下考。如經
過所由。輒有停滯。其所由官等。節級別舉處分。其間如事須轉行文牒。諸處追
尋。亦須具事由先報。旨。依奏。 

九年八月。禦史臺奏。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合臺參官等。舊例。新除大夫中丞。
府縣官自京兆尹以下。並就臺參見。其新除三院禦史。並不到臺參。亦不於廊下
參見。此為闕禮尤甚。伏請自今以後。應三院有新除禦史等。並請敕京兆尹及少
尹兩縣令。就廊下參見。冀使稟奉之禮不虧。臨制之儀可守。臺司令史。及驅使
官。並諸色所由。有罪犯須科決等。或有罪犯稍重者。皆是愚人常態。不可一一
奏聞。便欲隨事科舉。又緣臺杖稍細。以細杖而止大罪。必恐兇狡不懲。自今以
後。如有情故難容。不足上陳聖聽者。許臣等據所犯判決杖下數。勒送京兆府。
用常行杖科決訖報。冀得戒懼之意稍嚴。奸欺之心可革。敕旨。依奏。 

大中元年四月。禦史臺奏。伏以禦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
事煩則綱紀轉輕。至如婚田兩競。息利交關。凡所陳論。皆合先陳府縣。如屬諸
軍諸使。亦合於本司披論。近日多便詣臺論訴。煩褻既甚。為弊頗深。自今已後。
伏請應有論理公私債負。及婚田兩競。且令於本司本州府論理。不得即詣臺論訴。
如有先進狀。及接宰相下狀送到臺司勘。當審知先未經本司論理者。亦且請送本
司。如已經本司論理不平。即任經臺司論訴。臺司推勘冤屈不虛。其本司本州元
推官典。並請追赴臺推勘。量事情輕重科斷。本推官若罪輕。即罰直書下考。稍
重。即停任貶降。以此懲責。庶免曠官。臣今月三日。已於延英面奏。令臣將狀
來。敕旨。依奏。 

三年十一月。禦史臺奏。應三院禦史新除授月限。伏以當司官三十餘員。朝廷舊
例。月限守官。年勞考績。今監察禦史。以二十五月為限。殿中侍禦史十八月。
侍禦史十三月。所主公事。起自出使推劾諸色監。當經歷六察。糾繩官司。知左
右巡使。監臨倉庫。四推鞫獄。兩彈舉事。皆無敗闕。方得轉遷。承前遠地除官。
或三月五月。然始到京。所務逗遛。積延時月。年終考課。使繫虛月。官事勞苦。
併在舊人。侍禦史周歲而遷。或到城欲及滿歲。監察二年為限。或在外有至半年。
致此依違。曾無督責。臣請自今已後。應當司官除新授者。並請以上後繫月。仍
以上日在後者為新人。不更數虛月。不唯分月直之勞苦。抑亦促遠來之道途。又
三館奏。請禦史充職等。伏以臺司三院禦史。職在專臨。如繫他曹。必有所紊。
況推鞫公事。察視百司。無不急急。以副期限。倘或官留此地。志在異銜。固非
便宜。實亦乖當。如書府或須奏請。南宮可輟郎官。兩館忽將闕人。北省自有遺
補。事理至便。兼不曠官。伏乞聖慈。察臣當司公事繫重。特敕中書門下。自此
更不許三館奏取禦史充職。兼見有者。亦乞落職放還。敕旨。依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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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十二月。禦史臺奏。三院令史。準請刑部大理寺例。許七考放選。敕旨。出
使及推制獄。減二年勞。餘依奏。 

四年。禦史臺奏。應文武常參官。本合朝日。及入閤進朝不到。並連請假故。久
闕朝參等。臣今月二十一日。延英面奏進止。以班行務在嚴肅。令臣切加提舉者。
臣伏見元和元年。禦史中丞武元衡奏。止於禮部兵部吏部尚書侍郎郎官等。選舉
限內。久廢朝參。雖事在奉公。猶奏請釐革。近者以久絕提舉。稍涉因循。應文
武常參官。多妄請假故。不妨人事。無廢宴遊。但務便安。有虧誠敬。以至上勞
聖念。俾肅朝行。臣參憲司。親承睿旨。苟或避事。實虞曠官。臣請起自今以後。
文武常參官等。除准式假及疾病灼然。為眾所知外。有以事故請假者。並望許臣
舉察錄奏。其所陳假牌。請準舊例。每牒不過三日。每月不得再陳牒。如本合朝
日。無故一不到。請準常條書罰。再不到。臣請倍罰。頻三朝不到。便請具名銜
奏。聽進止。其進朝入閤近例。全合赴班。一不到。準常條已倍書罰。頻兩朝不
到。便請具名銜奏聞。所冀臣僚稍加惕厲。班列得以整齊。敕旨。依奏。 

  東都留臺 

舊制。中都留臺官。自中丞已下。元額七員。中丞一員。侍禦史一員。殿中侍禦
史二員。監察禦史三員。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殺留臺禦史中丞盧奕。奕與留守李? 。誓不避死。
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為賊所執。與? 同見害。弈臨難不苟免。居位。守死。
太常諡曰貞烈。 

大歷十年。以檢校駕部郎中兼侍禦史何運。出納使蔣沇。兼為禦史中丞。仍東都
留臺。 

十四年七月。以吏部郎中房宗偃。為禦史中丞。仍東都留臺。充東都畿汝觀察處
置使。 

建中二年六月。以檢校秘書少監。永平軍節度副使鄭叔則。為禦史中丞。東都留
臺。充東都畿汝觀察處置使。 

貞元十六年十二月。以給事中姚齊梧。為禦史中丞。仍東都留臺。 

元和二年四月。以刑部郎中兼侍禦史知雜事盧坦。為禦史中丞。東都留臺。 

十三年三月。以權知禦史中丞崔元略。為東都留臺。自後但以侍禦史殿中侍禦史
監察禦史共主留臺之務。而三院禦史。亦不嘗備焉。 

  禦史大夫 

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大司憲。鹹亨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復為禦史大夫。至
今不改。故事。侍禦史以下。與大夫抗禮。光宅元年九月。韋思謙除右肅政大夫。
遂坐受拜。或以為言。思謙曰。國之班列。自有等差。奈何姑息為事。其後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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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與之抗禮。至開元十八年。有敕申明。隔品致敬。其禮不改。至二十四年六月。
李適之為大夫。又坐受拜。其後監察又與之抗禮。至今不改。故事。大夫與監察
競為官政。略無承稟。至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為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
悉令諮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出者過半。群僚惕然。上常謂曰。卿為
大夫。深副朕所委也。 

會昌二年十二月。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奏狀。奉十一月二十八日敕中書
門下奏。禦史大夫。秦為上卿。漢為副相。又漢末復為大司空。與丞相俱為三公。
掌邦國刑憲。肅政朝廷。其任至重。品秩殊峻。望準六尚書例。升為正三品。禦
史中丞為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為憲臺之長。今九寺少卿。及
秘書少監。以國子監司業。京兆尹。並府寺省監之貳。皆為四品。唯禦史中丞官
業雖重。品秩未崇。升為正四品下。為大夫之貳。令不隔品。亦與丞郎出入秩同。
以重其任。緣關朝廷典制。須行之可久。必得博盡群議。詢謀僉同。望令兩省禦
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參議聞奏者。伏以前代帝王。
建官設位之制。互有沿革。升降廢置。蓋取於一時所宜。苟得其宜。則為當代之
美。臣等伏據六典故事。禦史大夫。禦史中丞等官。歷代之制。位不常定。至於
刑憲之所倚。則古今之任不殊。今陛下方宏約法之道。俾增崇品秩。同秩丞郎。
蓋千年一時之盛美也。臣等又據故事。禦史大夫總朝廷刑憲。掌邦國紀綱。峻其
秩位。亦計所宜。禦史中丞。雖官貳大夫。與大夫多不並置。專席既稱獨坐。隔
品豈合叠居。今命秩資升遷。實為允當。臣等參詳事理。眾議僉同。伏請著於典
章。永為定制。敕旨。依奏。 

  禦史中丞 

쯥틔蟸홍ꆣ룄훐�黩훎闸쫌뙒쪷ꆣ커뗂돵ꆣ틲쯥앦훆늻룄ꆣ�퍞뛾쪮죽쓪웟퓂죽
죕ꆣ뇜룟ퟚ홍ꆣ룄黩뙒쪷훐�ꆣلمح쮷뛾쓪뛾퓂쯄죕ꆣ룄黩쮾醗듳럲ꆣ쿌뫠풪쓪쪮
뛾퓂뛾쪮죽죕ꆣ룄黩뙒쪷훐�ꆣ컷앟훐�춬튻轤ꆣ훁풪뛾쪮튻쓪ꆣ폐훆틔�
탞냙쮾폮ꆣ컷앟훐�엡貒ꆣ쪼틔앦녏달蒓훃훐�陼轤陼앟ꆣ뛾훐�틠춬轤ꆣ
풪뛾쪮튻쓪쪮튻퓂ꆣ듳럲듞쇕ퟠꆣ룮쏘闸쪡陼놱뗘ꆣ�룄탞퓬ꆣ뛾훐�쯬룷葥轤ꆣ
풪뛾쪮뛾쓪죽퓂ꆣ훃뺩鋱푌첎ꆣ훃쪹틔훐�黩횮ꆣퟔ쫇늻룄ꆣ웤镲ꆣ듳럲쫇
샮짐ꆣ늻돤쪹ꆣ틔훐�녒詊黩횮ꆣ훁폀첩풪쓪틔ꆣ쯬틔듳럲췵ꆣ듞鱯ꆣ샮
鱯ꆣ듞貎ꆣ녒뗈黩쪹ꆣ솺졁맊貍ꆣ 

풪뫍쯄쓪웟퓂ꆣ뙒쪷훐�샮틄몆ퟠꆣ뺩헗틼韮酻ꆣ잰黩붭컷퍞달쪹ꆣ�ퟯ벰쯻늻
램쫂ꆣ뢱뙒쪷앟탌늿짐闸샮ꆣ듳샭쟤�닽蚖ꆣ�酻�훝앒�뽨캾ꆣ폖ힷ늶
酻잰붭컷에맙녏달뙒쪷韮ꆣ쁍퓚앟ꆣ쏼듳샭짙쟤뫺طيꆣퟳ쮾虔췢색뫺푞ꆣ쫌뙒
쪷춬췆ꆣ돵ꆣ틄몆ퟔ뙒쪷돶맙톲賙ꆣ酻쫨뽶ꆣ늻뷓횮ꆣ틄몆뎣쟐جمحꆣ폖
酻驷뎯薢ꆣ탞뗚폀貎텙ꆣ轖탮볋폀颷텙ꆣ틄몆돋놊흨ꆣ앥�잰쫂ꆣ벰쿂ꩺꆣ
훃貦钵죕ꆣ캴뗃웤쫂ꆣ틄몆돖횮틦벱ꆣ짏슄쟒�퇉ꆣ짏벴캻ꆣ틔램훆앒쿂ꆣ틄몆
쫗앥酻ퟯꆣ맊镲흨틔黩틋ꆣ좻쁋횮첫�ꆣ컯햓폖흉웤짮쟐틓ꆣ 

냋쓪뛾퓂ꆣ즮첓뢶뺩헗틼뢮ꆣ魑훘허튻첎쯀ꆣ죔벮웤�깡ꆣ첓퓚�풪훐ꆣ
틔홶핦黩쫂ꆣ钿폃�샻ꆣ붻駠�ꆣ黩볩鹅ꆣ쫂끬ꆣ훐췢헆駠헟ꆣ룼폻鍵蓓횮ꆣ폐
푴ꆣ돵쏼웤ퟯꆣ镲뙒쪷훐�톦듦한ꆣ늻쫜푴ꆣ틮죕ꆣ탻횼풻ꆣ컡튪듋즮ꆣ쏦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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웤쫂ꆣ럇짢횮튲ꆣ듦한폖ퟠ풻ꆣ첓ퟯꃮ틑뻟ꆣ뇝쿂貢헙횮ꆣ했쿈�뎼ꆣ좻뿉
좡ꆣ짏볎웤폐쫘ꆣ쯬쇮허骢횮ꆣ 

웤쓪ꆣ뫩훝녏�핟ퟠ탅훝듌쪷샮캻ꆣ활듳쓦ꆣힷ뢰뺩躟ꆣ짏쇮뢶헌菈蚖ꆣ뙒
쪷훐�듦한ꆣ튻죕죽뇭ꆣ했뢶캻뙒쪷앟ꆣ벰췆내齯ꃮꆣ캻뺹뗃톩ꆣ캴軗ꆣ쫚듦
한뵯쫂훐ꆣ钵퓂ꆣ훐�ꆣ짏홞퓗쿠풻ꆣ돖醗齯죧듦한ꆣ쯬迍쫚횮ꆣ 

뻅쓪ꆣ엡뛈黩뙒쪷훐�ꆣퟠ듞迄黩쫌뙒쪷ꆣ횪쫂ꆣ벰뛈ퟷ쿠ꆣퟠퟔ듺黩뙒쪷훐
�ꆣ迄헽즫솢뎯ꆣ辗ퟠ늻뇜駠芆ꆣ쫂앟ꆣ믲뢶헌菈헟ꆣ뇘뾹헂쫨햓쇐ꆣ했驷
폐쮾ꆣ랲쯹좡뙒쪷ꆣ뇘쿈�훘폂췋헟ꆣ镲햓볎횮ꆣ 

돉풪쓪컥퓂ꆣ짏뙒ퟏ뗮ꆣ퓗쿠샮만퇔ퟠ풻ꆣ뙒쪷훐�샮ꮍ퓚앟ꆣ齯짵�ꆣ
틔黩죋쫨틗ꆣ늻띑듋맙ꆣ듋맙쓋쳬쿂뱯빖ꆣ폐쮾쁋鳊ꆣ릶폃죋럇꺔ꆣ葴컉腹뗤헂ꆣ
짏풻ꆣ샮ꮍ맙顉ꆣ醪늻짵앥좻黩죋�늻뫱튮ꆣ만퇔貦풻ꆣ뎼쯹ퟠ뺉앣뙒쪷훐�
늻쿠틋ꆣ죋벴뫱ꆣ죎辗ퟠꆣ쟒醗쮾쫂틠훁ꆣ맙튪뗃틋헟ꆣ 

闾닽뛾쓪쪮뛾퓂ꆣ훐闸쿂ퟠꆣ화뗀화쪹ꆣퟠ볦뙒쪷훐�ꆣ럼틔뙒쪷훐�ꆣ뷼짽
욷훈ꆣ쿲췢볦鑺ꆣ틠틋쿠훘ꆣ뎼뗈짌솿ꆣ뷱죕틑ꆣ화뗀릝뛈쪹ꆣ벰뛈횧뷢뽨좶
뢱쪹뗈ꆣ腋躧饺킣쯄욷맙ꆣ랽뗃ퟠ했ꆣ웤헽색틔쿂ꆣ늻퓚ퟠ쿞ꆣ화뾤듌쪷ꆣچ
틠뗘췻탛훘ꆣ뇸짔뛠첎ꆣ랽뗃볦쫚ꆣ죧잰죎틑볦훐�ꆣ퓙돽헟ꆣ늻퓚듋샽ꆣ
迄횮ꆣ 

듳훐죽쓪ꆣ틔뙒쪷훐�캺? ꆣ볦釴늿쫌색ꆣ에놾쮾쫂ꆣ? ퟠ풻ꆣ뙒쪷앟뱯빖횮뗘ꆣ
늻틋앣좪�샴첎ꆣ웲셔훐쮾ꆣ貣빃釴늿릫쫂ꆣ迄횮ꆣ 

재럻죽쓪뛾퓂쯄죕ꆣ뙒쪷훐�샮쳶ퟠꆣ췢훝뢮폐뷻쁍ퟯ죋ꆣ�뺩냙쮾ꆣ했캯놾
훝돽뫏뗖顏램췢ꆣ쫨샭펙ퟠꆣ迄횮ꆣ 

  侍禦史 

四員。長安二年始置。內供奉在正員之外。仍不得過本數。其遷改與正官資望亦
齊。舊制。庶僕五分減一。其職有六。奏彈三司。西推。東推。贓贖。理匭。凡
三司理匭。則與給事中中書舍人。更直朝堂受表。臺中唯有四職。謂知雜公廨。
彈事謂之推彈。廨雜今知雜侍禦史。多兼省官以為之。 

武德四年。李素立為監察禦史。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一七品清要官。所司
擬雍州司錄參軍。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
授侍禦史。 

貞元六年。竇群入拜侍禦史。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
兄弟。又與尚父家子孫相告訴。詔促其獄。群上奏言。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
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素有大勳。伏望陛下特赦而
勿問。使私自退省。上從之。時人稱其知大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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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六月。侍禦史竇群奏。常參官假滿。惟三品官至王府傅已上。即於正衙參
假。其餘不在此限。臣伏見諸司官。或位列通班。職居要劇。其左右丞。諸司侍
郎。禦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並是四品五品清要官。不在參假例。或彌旬
曠廢。皆不上聞。或未滿一日。例不舉奏。臣今請尚書省四品官。禦史臺五品官。
中書門下五品官。請假。並同三品例參假。曠廢必知。勤惰無隱。臣職當彈舉。
輒陳事宜。敕旨。依奏。 

太和三年。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郎盧允中。坐贓。文宗怒。將殺之。侍禦
史盧宏貞奏曰。鼎為近輔刺史。以贓汙聞。死固恆典。但取受之首。罪在允中。
監司之責。鼎當連坐。帝然之。減鼎三等。 

  殿中侍禦史 

隋末不置。武德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置四員。貞觀二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大夫李
乾祐。奏增兩員。以李文禮張敬一為之。文明元年。又制殿中裏行。以楊啟王侍
徵為之。準吏部式。以三員為定額。監倉庫本是察院職務。近移入院。第一人監
倉。第二人監庫。 

龍朔三年五月。雍州司戶參軍韋絢。除殿中侍禦史。或以為非遷。中書侍郎上官
儀聞而笑曰。此田舍翁議論。殿中侍禦史赤墀下供奉。接武夔龍。簉羽鵷鷺。奈
何以雍州判佐相比。以為清議。 

貞元十年四月敕。準六典。殿中侍禦史。凡兩京城內。分知左右巡察。其不法之
事。謂左降流移。停匿不去。及妖訛宿宵。蒲博盜竊。獄訟冤濫。諸州綱典貿易。
賦斂違法。如此之類。方合奏聞。比者因循。務求細事。既甚煩碎。頗失大猷。
宜令自今以後。據六典合舉之事。所司有隱蔽者。即具狀奏聞。其餘常務。不須
更聞。 

太和元年六月。禦史大夫李固言奏。監太倉殿中侍禦史一人。監左藏庫殿中侍禦
史一人。臺中舊例。取殿中侍禦史從上第一人充監大倉使。第二人充監左藏庫使。
又各領制獄。伏緣推事。皆有程限。所監遂不專精。往往空行文牒。不到倉庫。
動經累月。莫審盈虛。遂使錢穀之司。狡吏得計。至於出入。多有隱欺。臣今商
量。監倉禦史。若當出納之時。所推制獄稍大者。許五日一入倉。如非大獄。許
三日入倉。如不是出納之時。則許一月兩入倉檢校。其左藏庫公事。尋常繁鬧。
監庫禦史所推制獄。大者亦許五日一入庫。如無大獄。常許一旬內計會。取三日
入庫句當。庶使當司公事。稍振綱條。錢穀所由。亦知警懼。敕旨。依奏。 

  監察禦史 

武德初。因隋舊制。置八員。貞觀二年二月九日。禦史大夫李乾祐。奏加兩員。
以李義琛韋務靜為之。龍朔元年八月。忻州定襄縣尉王本立。為監察禦史。裏行
之名始於此。六典又雲。裏行始於馬周。未知孰是。初皆帶本官。祿俸於本官請。
如未即真。有故停。即以本官赴選。文明元年。自王賓以後。不復更銜本官。且
以裏行為名。至今不改。天後時。又有臺使八人。俸亦於本官請。餘並同監察。
時人呼為六指。吏部式。監察裏行及試。以七員為定額。開元初。又置裏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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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員數。監察禦史職知朝堂。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棲鳳閣南。
望殿中侍禦史以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至開元七年三月。敕並令隨仗入閣。西
監察院。即今中丞東廨是也。中丞裴寬。因修廨宇。遂移監察院於十道使院置之。
舊院遂為中丞廨宇。 

杜易簡禦史臺雜注雲。監察禦史。自永徽以後。多是敕授。雖有吏部注擬。門下
過覆。大半不成。至龍朔中。李義府掌選。寵任既崇。始注得禦史。李義府敗。
無吏部注者。員外左右通事舍人等亦然。 

 蘇氏駮曰。員外郎禦史。並供奉官。進名敕授。是開元四年六月十九日敕。杜
易簡著雜注以後。猶四十年為吏曹注擬矣。 

興元二年十月四日敕。監察禦史六人。承前所定。皆是從下次。舊例。從下又合
出使。若一人出使。兼有故。則六察禦史遞相移改。今請令監察從上第一人察吏
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戶部刑部。每年終。議其殿最。 

貞元二年五月。禦史中丞竇參奏。得監察禦史鄭襄狀。準六典。應郊廟祀祭。皆
禦史監之。蓋職在省其器服。閱其牲牢。有不修敬。則舉劾聞奏。主者嚴薦獻。
交神明。監者舉過繆。糾闕誤。所務不同。準式。齋官有故。許通融行事。公事
數人。可得通攝。其監察禦史。唯有一人。舊例有故便闕者。伏以祀事肅恭。國
家大典。苟無糾察。恐虧慎重。卻請以後。監察禦史誓戒後。有假及改轉者。許
續差禦史。令沐浴潔服往。即冀官次有常。禮物嚴備。從之。 

四年八月。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李勉薨。至德初。從靈武拜監察禦史。屬朝廷用
武。勳臣背闕而坐。勉舉劾不敬。拘之。肅宗特原之。而謂左右曰。吾有李勉。
始知朝廷之尊矣。 

十一年二月。黔中監察禦史崔穆。為部人告贓二十七萬貫。及他犯。遣監察禦史
李直方往黔州覆按。近事。雨晦無對見者。是日雨止。上重至延英。召見直方遣
焉。 

十九年十二月。監察禦史崔薳笞四十。配流崖州。初。建中元年。敕京城諸軍諸
使。及府縣。季終命禦史分曹巡按繫囚。省其冤濫以聞。近年以北軍職在禁密。
但移牒而已。禦史未嘗至。薳在官近。不諳故事。至右神策軍雲。奉制巡按。軍
使等以為持有制命。頗驚愕。軍中遽奏之。上發怒。故有此命。 

元和四年五月。禦史臺奏。準舊例。監察禦史從下第六人。各察尚書省一司。又
準興元元年十月敕。令監察禦史從上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
第三人察戶部刑部。伏以監察第一第二人。已充監察禦史及館驛等使。新人出使
外。並無職掌。無以觀其能否。今請守舊制。以新人分察。從之。 

太和二年。郊廟告祭。差攝三公行事。多以雜品。監察禦史柳璟監祭。奏曰。準
開元二十三年敕。宗廟大祀。宜差左右丞相。嗣王。特進。少保。少傅。尚書。
賓客。禦史大夫。又準二十五年敕。太廟五享。差丞相師傅。尚書嗣郡王通攝。
餘司不在差限。又元和四年。敕太廟告祭攝官。太尉以宰相充。其攝司徒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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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僕射尚書。師傅充。餘司不在差限。比來吏部因循。不守前後敕文。用人稍輕。
請自今年冬季。敕吏部準開元元和敕例差官。從之。 

八年九月。禦史臺奏。當司應六察官。伏準元和四年五月二十日敕。監察禦史六
人。分察尚書省。從下一人察吏部。其次察兵部省。伏以監察在臺。職當使役。
或有出入推按。例合差遣新人。每因一人奉使。須數員轉職。既頻移易。使致因
循。舉察之務。難得精審。今請除監察館驛兩處以次人。便專察吏部。其下便依
次轉差。所冀察務有常。公事知守。敕旨。依奏。 

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監察太倉左藏庫禦史。請於新入庶臺察中。擇精強
幹用兩人。分監倉庫。全放朝謁。每月除本官俸錢外。別給見錢三十千。隔日早
入。敕旨。依奏。 

大中四年九月十六日。禦史臺奏。准舊例。京兆府准敕科決囚徒。合差監察禦史
一人到府門監決。禦史未至。其囚已至科決處。縱有冤屈。披訴不及。今後請許
令禦史到府引問。如囚不稱冤。然後許行決。其河南府准此。諸州有死囚。仍委
長官差官監決。並先引問。從之。 

唐會要 

 

唐會要卷六十一 

 禦史臺中 

  館驛 

풪쪮쇹쓪웟퓂쪮뻅죕ꆣ톲苷ꆣ틋틲뙒쪷돶쪹ꆣ뇣쇮킣달ꆣ훁뛾쪮컥쓪컥퓂ꆣ
녏달뙒쪷貏ꆣ饺킣菉뺩ꆣꩱ캴띑쪹ꆣ뷱잰쪮뛾뎽뛑ꆣ벴貏蒓퇉ꆣ재풪
풪쓪죽퓂ꆣ뛈횧색훐뗚컥ꆣ돤화뗀쪹ꆣ듳驶컥쓪뻅퓂ꆣ뛅鷺돽뺩헗틼ꆣ돤
놾뢮쪹ꆣퟔ뺩헗뎣躧쪹ꆣ훁붨훐풪쓪춣ꆣ듳驶쪮쯄쓪뻅퓂ꆣ쿂쪡ퟠꆣ菉
뺩했캯뙒쪷앟ꆣ룷뚨횪쪹뙒쪷튻죋ꆣ췹臭뻤꺔ꆣ쯬띑쪹ꆣ횔내쇹뗤ꆣ벰뙒
쪷앟펛ꆣ腋힢ꆣ벴腋늻퇔앟훐폐쪹ꆣ 

�퍞쪮뻅쓪ꆣ첫ퟚ퍈헷�ꆣ끬뚨훝ꆣ믊첫ퟓퟠꆣ했�뇭웰뻓ꆣ폖했�뒹裳ꆣ
腋푓횮ꆣ뇭ퟠ쫂ꆣퟔ욝쪼튲ꆣ 

듳ퟣ풪쓪컥퓂쇹죕ꆣ화�릝뛈듳쪹ꆣ슠貢볒뿚냋죋ꆣ뢱듳쪹쇹죋ꆣ졦죋틑짏
�듳쪹쯄죋ꆣ뢱쪹죽죋ꆣ컥잧죋틑짏듳쪹죽죋ꆣ뢱쪹뛾죋ꆣ腋뵯苷돋ꆣ 

낲쯄쓪컥퓂뛾죕ꆣ돋苷죋쪹쫂뺏ꆣ쎿죕늻뗃�쯄ꆣ 

뺰뛾쓪냋퓂쯄죕ꆣ화쪹훁뺩뚼ꆣ붛튻죕틑짏ꆣ벴춣돋苷벰릩뵯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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풪웟쓪쇹퓂뛾쪮냋죕ꆣ貣횪苷맙ꆣ튻닮뚨ꆣ쓪쿞캴뵋ꆣ쯹평늻뗃��룄ꆣ
腋葥닮쪹ꆣ벰葥裳뻤꺔ꆣ웤쓪웟퓂튻죕ꆣ화뗀내달쪹볒뿚ꆣ췹�틋뵯苷�ꆣ 

쪮컥쓪쯄퓂쪮죕菉뺩뚼춤ꆣ醪돶쪹죋죽욷틑짏ꆣ벰쟥튪맙ꆣ떽죕ꆣ늻뗃
퇍쇴ꆣ�镲늻끬ꆣ腋쇮뻍�끬ꆣퟳ폒톲뙒쪷貣횪푌달ꆣ 

쪮냋쓪쇹퓂쪮죽죕ꆣ죧슄뇈臭뵯苷쪹죋ꆣ黩齯苷ꆣ�횻돋ꆣ춽톺苷�ꆣ쫂
蓚龩ꆣퟔ뷱틑ꆣ醪돋苷헟ꆣ틋뵯번좯ꆣ 

뛾쪮죽쓪웟퓂쪮웟죕ꆣ탂돽뚼뚽듌쪷ꆣ腋죽맙훝짏ퟴꆣ腋뵯끬잲ꆣ 

뛾쪮냋쓪쇹퓂튻죕ꆣ풻ꆣ쿈훃ꆣ틔춨쪹쏼ꆣ릶齯쫂ꆣ퇅�웤틋ꆣ죧슄붭
뮴뫓쓏ꆣ볦폐쮮ꆣ鍰죋�ꆣ짵퍘蓚龩ꆣ쟒쪹뎼쫜쏼ꆣ�뢰돌웚ꆣ�폐쟳낲ꆣ
맊黩蓚鑟ꆣ웤醪훃쮮ꆣ틋腋춣ꆣ 

쳬貚쪮튻�쪮튻퓂컥죕ꆣퟔ뷱화뾤첫쫘홸짏뇭ꆣ腋뢽��ꆣ 

듳驶쪮쯄쓪뛾퓂뛾쪮쇹죕ꆣ색맙했볙냝�ꆣ틋鳊풪쳬貚훐앦샽ꆣ뵯릫돋ꆣ 

웤쓪뻅퓂쪮웟죕ꆣ쿂쪡ퟠꆣힼ릫쪽쇮ꆣ화뵯ꆣ슚쫂죽욷ꆣ벰뻴죽욷틑짏ꆣ
죴췵ꆣ쯄ꆣ쯄욷틑짏ꆣ벰蟸릫ꆣ죽욷컥욷벰뻴죽욷틑짏ꆣ뛾ꆣ맙뻴룷튻ꆣ
럼췻뷱ꆣ腋뱳잰볾钵뵯좯ꆣ웤迄죋ꆣ쎿튻ꆣ푓貢튻죋ꆣ迄횮ꆣ웤퓂릝
컄ꆣ菉뺩틋캯뙒쪷앟ꆣ룷뚨횪뙒쪷튻죋ꆣ췹臭뻤꺔ꆣ화뗀캯릝뛈퍞달쪹ꆣ룷
놾뗀에맙훐ꆣ뚨튻죋ꆣ貣횪닮뚨펙ꆣ뻟쏻슄ퟠꆣ腋ퟠꆣ 

붨훐쯄쓪헽퓂쪮튻죕ꆣ훃컥뗈쪹쇏ꆣ벰죋钵ꆣ웤퓂ꆣ푴짌훝ꆣ뛈짏뷲슷
훃짡ꆣ 

�풪뛾쓪죽퓂ꆣ뫓쓏틼돤뫓쓏쮮�쪹톦ثهퟠꆣ꺔뢮ꆣ鳊폀첩풪쓪죽퓂ꆣ뺩
헗틼볦뙒쪷듳럲뗚컥ퟠꆣ쪹죋뺉슷ꆣ齯맊늻뗃퇍쇴ꆣ뽶좻폐쫂ꆣ붛죽죕
틑짏ꆣ벴훷죋낲훃듦웤릩쿞ꆣ죧폐볒뿚쿠ꆣ벰ퟔ듥뗪낲훃ꆣ늻뗃쇮
貢쪲컯쪳닝쇏ꆣ뻍뗈뇋릩뵯鑍헟ꆣ럼틔돐잰룱ꆣ럇늻뚡貎ꆣ驱퓂ퟌ짮ꆣ틲
톭뻃뇗ꆣ뷱췹臭쪹뿍ꆣ뛠쫇커뎼ꆣ�풽靬쇷ꆣ轖쟳릩뵯ꆣ뢮뽨짙좱ꆣ믚쇟ퟸ훁ꆣ
賙꺔뗲骈ꆣ貍鷺�ꆣ魲뚼돇듳슷ꆣ뫄�놶짮ꆣ럼웲훘붵쫢뛷ꆣ짪쏷잰ꆣ뵞웤
荥鹅ꆣ�釖헂돌ꆣ쫼ꭀ좫ꆣ슚쮾쫇쫘ꆣ횼ꆣ틋뢶쯹쮾ꆣ앥풪첎럖ꆣ 

웤쓪쇹퓂뛾쪮뛾죕ꆣ화뗀�럮蕳�ꆣ벰鳊끬잲맙붡볒뿚ꆣ늻뫏뵯좯죋뗈ꆣ
돐잰뷔뵯ꆣ슷듎��ꆣ쇮훝뽨뵯쫬쪳돌뱚닝쇏ꆣퟔ뷱틔ꆣ틋캯쿂쪡饺뾱ꆣ
酻鏾럖쏷ꆣ뵯苷끬잲ꆣ쟐볓뾱�ꆣ컰죝�鹅ꆣ죔鳊뵯좯샽ꆣ쎿퓂튻뛈뻟ꃮ슄ퟠꆣ 

웤쓪쪮뛾퓂릝컄ꆣ迄짏뚼훁훝黩듳슷ꆣ迄짏뚼훁읇쓏黩듎슷ꆣ횪쇹슷
맙ꆣ쎿튻훜쓪齯钡ꆣ앣鱰튻�ꆣ죔죎샛펋ꆣ듎슷맙ꆣ뛾훜쓪齯钡ꆣ앣鱰튻
�ꆣ죽훜쓪鱰菉�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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냋쓪ꆣ쿂쪡ퟠꆣ靬쪽ꆣ醪뵯번좯ꆣ돽쿂췢ꆣ화쪹화훝ꆣ늻뗃뵯췹�좯ꆣ
훁쯹풄훝뢮뱻횮ꆣ葥뵯쇮�ꆣ웤뎣薢맙뢮췢돽쫚ꆣ벰럖쮾볙貎췹臭ꆣ腋뵯좯ꆣ迄
횮ꆣ 

풪뫍쯄쓪헽퓂ꆣ鳊풪뫍죽쓪화뗀鹅뵯좯뗀컄ꆣ뾂튻냙뛾쪮웟뗀틑짏헟ꆣ훝뢮
맙틋詚튻벾�떓ꆣ웤놾훝맙닜맙벰쫂薢�ꆣ뢶샴늿폃ꆣ좥죎뗮튻�ꆣ 

웤쓪ꆣ녏달뙒쪷풪ꆣ�ퟠ탬훝릝뛈쪹췵헙ꆣ苷쯍맊녏�쪹쏏镎蛊�뺩ꆣ뵯좯
돋ꆣ죔짡낲蛊ꆣ폐�뗤샽ꆣ 

컥쓪헽퓂ꆣ뾼릦ퟠꆣ화뗀릝뛈쪹퍞달뗈쪹ꆣ룷�쟥辊에맙튻죋ꆣ貣횪ꆣ죧튻
훜쓪齯�랸ꆣ앣짏뾼ꆣ죧폐�풽ꆣ闸쿂뾼헟ꆣ럼틔ퟱ쫘靬헂ꆣ쁵黩럮슚ꆣ뇣앣쫢
뾼ꆣ뿖짦첫莞ꆣ뷱했늻�컄헟ꆣ闸훐짏뾼ꆣ웤�풽헟ꆣ틀잰闸쿂뾼ꆣ죔했폀黩
뎣쪽ꆣ횼ꆣ틀ퟠꆣ 

웤쓪쯄퓂ꆣ뙒쪷앟ퟠꆣ뙒쪷돶쪹벰蕳�ꆣ쯹퓚ꆣ럪훐쪹뗈ꆣ앦샽ꆣ뙒쪷떽
ꆣ틑짏轤쿂쇋ꆣ폐훐쪹떽ꆣ벴뻍葥轤ꆣ죧폐훐쪹쿈떽짏轤ꆣ뙒쪷틠뻍葥轤ꆣ
틲톭驱쓪ꆣ띥黩맊貍ꆣ푌슄뷼죕ꆣ뛠늻ퟱ쫘ꆣ훐쪹죴캴홏췹샽ꆣ�폻폢풽ꆣ뙒쪷
죴늻쫘맊쫂ꆣ釖쪧醗헂ꆣ탺뢂뗀춾ꆣ짮맔쫂ꆣ럼했룷쇮ퟱ럮앦샽ꆣ벽웤쫘럖ꆣ
횼ꆣ웤죽욷맙벰훐闸쿂짐闸쪡맙ꆣ믲돶훆쏼ꆣ믲죫뢰춥ꆣ화뗀릝뛈쪹퍞
달쪹뢰놾뗀ꆣ믲뎯퍐ꆣ腋잰릝뛈쪹퍞달쪹ힷ뢰춥헟ꆣ틠ힼ듋샽ꆣ쿈ꆣ녏달뙒쪷
풪ꆣퟔ陼앟뢰ꆣ훁럳쮮ꆣ앣훐쪹蒢쪿풪ꂎ轤쫂ꆣ틲쪿풪틔뇞鏴풪횮쏦ꆣ
뛸ퟟꆣ맊폐쫇쏼ꆣ 

뻅쓪쯄퓂ꆣퟔ쿄훝훁쳬뗂ꆣ迍훃轕튻쪮튻쯹ꆣ틔춨뺏벱ꆣ镲ꆣ좥쓪�縉ퟔ늿실
쓏�뒃ꆣ좡컷돇쇸마슷펑췂�ꆣ컷돇럀뙒쪹훜金셸뇭훁ꆣ뎯춢듳뿖ꆣ틔�縉슕퇔
펑췂�ꆣ틢쫇죫뿜ꆣ퓗뎼샮벪뢦ꆣ틔黩�縉죫뿜ꆣ쟒꺔鵵뵞뫍쫂ꆣ늻醪뇣臭랸�ꆣ
떫푏苤ꆣ늻ퟣ黩酝ꆣ틲했훃횮ꆣ 

쪮튻쓪쪮뛾퓂ꆣ쿂쪡ퟠꆣ쫂럇벱쟐헟ꆣ늻뗃돋ꆣ迄횮ꆣ 

쪮뛾쓪쪮뛾퓂ꆣ迍틔훐맙黩쪹ꆣ쇹뗤횮훆ꆣ틔녏달뗚뛾뙒쪷훷ꆣ풪뫍돵ꆣ
뎣틔훐맙닜�폱黩쪹ꆣ쫑뛷놩ꆣ폶쯄랽쪹뛠�ꆣ풑횮믲훁鋛죨헟ꆣ菈췢賒틔黩
퇔ꆣ퓗뎼샮벪뢦뗈햓셔횮ꆣ훁쫇迍훃ꆣퟳ텡엡鶫짏쫨풻ꆣ럼틔횮蓕ꆣ쎿
룷폐貣횪맙훷꺔ꆣ폖폐뺩헗뢮퍞달쪹듌쪷ꆣ�쿠녏앒ꆣ앟훐폐뙒쪷돤쪹ꆣ貣
달�ꆣ럼틔뷼폐钡쫂ꆣ짏슄쉽슔ꆣ죴쏷쪾뿆靬ꆣ쟐�맙샴ꆣ鏾웤�랸ꆣ쏷볓�
ꆣ룒늻쳨釖ꆣ죕특蓮뺫ꆣ죴쇮豭횮뎼ꆣ돶薢횮蓕ꆣ葴菈뎼췢蓕ꆣ슚럖룷
쫢ꆣ쟐캩죻쟖맙횮풴ꆣ뵞돶캻횮鵵ꆣ쫂폐늻뇣ꆣ뇘핝돵ꆣ쇮믲맔랽ꆣ늻뇘퓚듳ꆣ
꺔�퇽럕횮죕ꆣ첫욽훁훎횮ꆣ돎놾헽쏻ꆣ헽퓚뷱죕ꆣ쫨ퟠ늻裳ꆣ 

쪮죽쓪ꆣ軬늿虔췢색샮늳ꆣ黩슺훝轴변쪹ꆣ짏퇔ꆣ菈화뛠쯀ꆣ짏쏼틔لمح
钵냙뢶횮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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酣풪쓪뻅퓂ꆣ훐쪹뛾죋ꆣ돤탐ꁉ뱚쇏쪹ꆣퟳ텡쩙럀뗈ꆣ틔럇맊쫂ꆣ뿖
컯슠ꆣ짏쫨쟐홇ꆣ쯬셔횮ꆣ웤퓂ꆣ迍훃탐ꁉ뱚쇏뗈훐쪹ꆣ퓗뎼쟐햓ꆣ뵯쫂훐
럢ꆣ홇맙짏쫨홇횹ꆣ 

웤쓪쯄퓂ꆣ죧슄�ꆣ쯀鍰�뛠ꆣ폻쇮쳡앥샴죋ꆣ쾤폖췆캯훐쪹ꆣ샴띑
늻튊좯ꆣ葴쯹쯷녍릩ꆣ볈齯酻鏾ꆣ뿏폐뚨钵ꆣퟔ뷱틔ꆣ훐쪹돋�ꆣ틋貢좯쪾
샴ꆣ鏾좯릩ꆣ죧늻튊좯ꆣ벰럖췢쯷ꆣ�늻뗃샕릩ꆣ쿂迄颷앒앖뗈ꆣ
鳊듋뾱뫏ꆣ죧늻ퟱ쫘ꆣ튪쯙슄횪ꆣ죔캯쯹퓚맙ꆣ꺔镲뻟쏻슄ퟠꆣ웤뎣薢횪맙
돶쪹ꆣ벰화뗀쒻뢮�貢뗈ꆣ뫏돋�헟ꆣ腋틀룱쪽ꆣ죧폐�풽ꆣ꺔볓뿆�ꆣ 

웤쓪뻅퓂ꆣ镲푴쏼쫚탐ꁉ화쮾랽싔ꆣ뎯쇮쾦룄ꆣ쪹쿠췻ꆣ뺩헗틼쇸릫빢ꭉꃮ푖
ꆣퟔ폄뇸앤ꆣ쪹쏼랱腋ꆣ�첓ꆣ낰뛠ꆣ폖쪹탐苷ꆣ뚼齯쿞뱳ꆣ
샴늻뗃튕좯ꆣ뿚벴릩ꆣ볈녍ꆣ쯬詚낰돋ꆣ틂맚쪿쫼ꆣ鑟풹ꆣ쫇붵
ꆣ훐쪹苷좯ꆣ쯘폐뚨钵ꆣ죧슄뷼죕뛠풽좯ꆣ틋쇮화쮾뢮ꆣ鏾풪뫍쪮쯄쓪쯄퓂
컥죕ꆣ럖쏷闔쪾ꆣퟔ뷱틑ꆣ죧룼�풽ꆣ쯹퓚훝뽨ꆣ뻣꺔镲뻟쏻슄ퟠꆣ 

貚驶뛾쓪뛾퓂ꆣ쿨훝퍞달쪹짏퇔ꆣ꺔맜뺉앤풪탂�킱마슷ꆣ蒓훃죽쯹ꆣ
즽뽨쓏뷧ꆣ훃캼ꆣ뽨놱뷧ꆣ훃�쫱ꆣ貚뽨쓏뷧ꆣ훃낲춾ꆣ웤퓂ꆣ즽
쓏컷뗀퍞달쪹짏퇔ꆣ꺔뗀탂훆킱띙ꆣ웤훐훃ꆣ벰蒓폒뷧쏻헟죽ꆣ룊춤
했룄黩釒좪ꆣ쓨룄黩커앤ꆣ�쿂했룄黩폒뷧ꆣ腋뿉횮ꆣ 

첫뫍쯄쓪쪮퓂ꆣ뙒쪷앟ퟠꆣ럼鳊쇹뗤맊쫂ꆣ췢맙쫚쏼ꆣ뷔뇣뗀횮맙ꆣ쥷뺉죎웤
죋ꆣ葴뎯춢쟐빃샭ꆣ뷼죕뷔쮽뇣ꆣ늻뺩蟸ꆣ풽샭蓚죋ꆣ쓦탐뽨뗀ꆣ믲럇
苷훃ꆣ蒓푏릩돐ꆣ魲쎿뗀폐钵ꆣ쪹쇏폐靬ꆣ葴샽뎣�ꆣ횧펋쪧쯘ꆣ쪹욫훝쿂
샴ꆣ뫎틔�엣ꆣ폖鳊볙貎쇮ꆣ맙컥뾼ꆣ튻뵯냝�볙ꆣ뷱뷨띑탒迄뇣슷ꆣ홝隌폜ꆣ
葴쫇햹쒹ퟣ틔틲탐ꆣ뢰맙뷔평췷뗀ꆣ뎼뷱퓂컥죕ꆣ틑퇓펢쏦ퟠꆣ럼탒쉽횼ꆣ쇮
貢럼돐ꃮꆣ웲웰뷱ꆣ릫쮽탐샮ꆣ샕틀뱯싉ꆣ룒폐�풽ꆣ했캯쯹쮾햓쇐ꆣ횼ꆣ틀
ퟠꆣ 

냋쓪냋퓂ꆣ쿂쪡ퟠꆣ뎣薢맙쮽쫂했볙ꆣ迄臭鳊샽ꆣ腋뵯좯ꆣ뷱짌솿ꆣ믲뺉볒
쫂웲볙ꆣ룷짪쮽횾ꆣ뱳릫�ꆣퟔ뷱ꆣ醪폐듋즫볙맙ꆣ腋죎쮽탐ꆣ쿂쪡늻뗃
뵯릫좯ꆣ죧믲쫂돶쳘뛷ꆣ늻퓚듋쿞ꆣ횼ꆣ틀ퟠꆣ 

돉쯄쓪뛾퓂ꆣ쿂ퟠꆣ뎣薢맙몮쪳냝�ꆣ뷱퓂웟죕ꆣ퇓펢쏦ퟠ�횹ꆣ쇮鳊췹샽
뵯릫좯헟ꆣ뎼뗈횔饺앦낸ꆣ돐뎣薢맙醪黩쮽쫂했볙ꆣ췢훝췹臭ꆣ뵯좯ꆣ럼鳊첫
뫍냋쓪냋퓂쪮죕ꆣ룯醪뺉쮽쫂ꆣ腋늻푓뵯릫좯ꆣ뷱뎼뗈짌솿ꆣ캨몮쪳냝�ꆣ
훸퓚쇮쪽ꆣ뛷돋ꆣ폃뇭낧顳ꆣ럮쉽횼ꆣ훘탂쇮ꆣ웤폐냝�늻돶뢮뷧ꆣ볙
菈췹臭헟ꆣ腋늻퓚뵯좯쿞ꆣ횼ꆣ틀ퟠꆣ 

闾닽풪쓪뛾퓂ꆣ뙒쪷듳럲틄탐ꆣ짌솿靬쇷ퟠꆣ쯹훃ꆣ낰쪲컯ꆣ볦ퟷ죋뛠
짙ꆣ벰릦荲�핮ꆣ쎿쓪웆폃ꆣ좡뫎즫컯쳭탞횧잲ꆣ웤钵뾱ꆣ쎿튊잷뛠짙ꆣ
쯙뻟럖컶ퟠ臭헟ꆣ뎼뷱짌솿ꆣ했鳊쿈화훝뢮ꆣ뾱낰쪲컯ퟷ죋릦荲뱚핮ꆣ腋
뾱쎿쓪뺉햼쇴钵ꆣ화즫웆폃ꆣ벰쪹쇏쯚ڱꆣ�닝쇏ꆣ듽화훝뢮裳떽ꆣ
쁭뻟슄ퟠꆣ뷱뻟饺잰컄ꆣ탐폃쿠꺔헟ꆣ薢솢탂룱ꆣ훰틢靬쇷ꆣ돽뇗쫂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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웤쓪죽퓂ꆣ쿂쪡ퟠꆣ鳊뷱퓂쇹죕ꆣ훐쪹돋좯죋钵ꆣ푌슄뷼죕뷔쫘컄ꆣ늻
룒폢풽ꆣ쪩횮뻃�ꆣ쇮춨鷺ꆣ웤�뷼쯍화뗀뒺틂쪹ꆣ폐듳貢틂죎ꆣ솿볓튻
ꆣ횼ꆣ쇮�뇘탐ꆣ샭춨鷺ꆣ릩럮맙뺉맙苟죋뛠ꆣ틋볓�튻ꆣ뒺틂뛋컧
쪹ꆣ샽췢룼볓튻ꆣ뚬틂쪹ꆣ샽췢룼볓菉ꆣ腋鳊죽퓂쇹죕ꆣ 

뛾쓪쯄퓂뛾쪮죽죕릝컄ꆣ붭뮴菉헣ꆣ쎿릩쪹쮮럲荲ꆣ앦샽뱳쪮컥잧틑臭ꆣ
뷼죕쿠죔ꆣ좡쯷齯뛈ꆣ챋뎣틑쓏齯ꆣ쪹릩쯄쪮잧ꆣ믲뷧菈폐쯄컥ꆣ췹臭
웆쯄컥냙잧ꆣ뷱틋틀췹샽ꆣ늻뗃钵췢릩웆ꆣ죧폐풽�ꆣ샴틑쿂闸ퟯꆣ 

듳훐컥쓪웟퓂ꆣ죧슄붭뮴횮ꆣ뛠폐쮮菉슷ꆣ뷼죕돋좯쪹쏼뗈ꆣ믲쪹
슷ꆣ葴迄뒬탐ꆣ믲쪹돋훛ꆣ葴迄뗇ꆣ튻뗀좯ꆣ菉첎릩ꆣ몦컯鑟죋ꆣ
黩뇗짵ꆣퟔ뷱틑ꆣ틋캯화뗀퍞달쪹ꆣ벰돶쪹색맙뙒쪷ꆣ腋쯹퓚톲풺ꆣ쟐볓퍘
달ꆣ죧폐듋즫ꆣ벴뻟쏻ퟠꆣ꺔흨重뗮ꆣ죧훝뽨췽폐뫲ꆣ맙샴쯹평ꆣ릝벉뿆흨ꆣ
齯죝�ꆣ 

쇹쓪뛾퓂ꆣ훝퍞달쪹듞همم迄ퟠꆣ꺔맜죽훝쮮맙ꆣ쿈鳊컄靬쇷ꆣ쮮럲뻟폐
뚨훆ꆣ腋늻푓탐�릩좯췢쪣죋ꆣ驱퓂ퟌ짮ꆣ죔놻�뿍룱췢軖쟳ꆣ쪣쯷죋럲ꆣ葥
엤뱚쇏ꆣ뎼뷱폻靬쇷화뗀릝뛈퍞달쪹듌쪷ꆣ벰화뗀녏�ꆣ葥에맙뢰죎ꆣ벰驷
춥ꆣ죴폐볒뿚ꆣ벰薢迄죋ꆣ벴솿쫂릩ꆣ웤놾맜펭쯍�貢맙붡쯹평ꆣ화즫쫜맍죋
뗈ꆣ놾뗀볈룷뵯돌쿞ꆣ볦틑쫜苲횱ꆣ腋했늻릩ꆣ럼뿖쪹뿍퓸뗃럖췢릩ꆣ뫶
듋퓢鱰ꆣ뇘쟉퇔홲힘ꆣ짏슄쉽슠ꆣ뷱폻鳊듋룯ꆣ늻룒늻ퟠꆣ횼ꆣ틋틀ꆣ웤화
뗀틠鳊듋첎럖ꆣ 

  彈劾 

맊쫂ꆣ뙒쪷辗ퟠꆣ짏ퟸ죕풻헌辗ꆣ훁뺰죽쓪틑ꆣ뷔쿈�ꃮ슠�횹ꆣ푓벴ퟠꆣ
늻푓벴횹ꆣ荸뛾쓪뛾퓂쪮뻅죕ꆣ랲폐辗뱭ꆣ뷔듽듳샭铠헐ꆣ죫릦�ꆣ훁
뗂풪쓪뻅퓂쪮죕푴ꆣ뙒쪷辗쫂ꆣퟔ뷱틔ꆣ늻좡듳럲춬훃ꆣ맊쫂ꆣ랲훐췢냙
횮쫂ꆣ醪辗�헟ꆣ뙒쪷퇔듳럲ꆣ듳쫂葴랽럹ퟠ辗횮ꆣ킡쫂葴쫰쏻ꆣ재풪뛾쓪쯄
퓂쇹죕ꆣ뙒쪷앟ꆣ쯹폻辗쫂ꆣ늻쿈�ꃮꆣ죔럾맚ꆣ쯹놻辗�ꆣ폐띑힇쿓헟ꆣ
뷔벽�퇓ꆣ틔쟳릶쏢ꆣ떫쯹앥꺔ퟯꆣ葴힇틠齯쿓ꆣ죧醗맙늻앥쯹슚ꆣ붵�돶앟ꆣ
莯짦낢죝ꆣ쓋훘��ꆣ앦훆ꆣ랲쫂럇듳럲훐�쯹�ꆣ뛸뫏辗ퟠ헟ꆣ葴뻟웤쫂黩ꃮꆣ
듳럲훐�톺ퟠꆣ듳쫂葴맚ꆣ훬틂ꆣ쁣집ꆣ냗벆훐蛎ꆣ틔辗횮ꆣ킡쫂뎣럾뛸틑ꆣ 

�퍞쪮튻쓪ꆣ藇췵뫃ꭃꆣ鍰뻓죋쳯쏧ꆣ쫌뙒쪷쇸릠ퟠ辗횮ꆣ첫ퟚ틲홞쫌뎼풻ꆣ
駠졦뱯쫂컒莺ꆣ늻쓜�헽ꆣ웤ퟯ뫏쯀ꆣ릠�풻ꆣ랿풪شحم쫂뇝쿂ꆣ짐늻쓜홇횹ꭃꆣ
�뿉ꪚퟯ졦뱯뫵ꆣ 

폀믕풪쓪쪮퓂뛾쪮쯄죕ꆣ훐闸쇮쯬솼ꆣ틖�훐闸흧핚죋쪷푘鏺햬ꆣ녏달뙒쪷
죊뱳�횮ꆣ듳샭�辈즽觛铠ꆣ틔쯬솼꺔뛾쪮뷯ꆣ짙쟤辈薱菔ꆣ틔黩럇꺔ꆣ맀
틋迄�ꆣ죊뱳ퟠ풻ꆣ맙쫐틀맀ꆣ쮽떫菉뫍뛺ꆣ血햬벰쳯ꆣ늻퓚쫐쯁ꆣ�폃醪맀ꆣ
薱菔쟺酻맀�ꆣ铠黩齯ퟯꆣ듳샭횮슚ꆣ�뿉쪹쮹죋첎횮ꆣ쯬�쯬솼벰薱菔맙ꆣ 

酣풪쓪냋퓂ꆣ훐闸쫌색샮셸뢮ꆣ쫑貙폃쫂ꆣ슄譄죋뒾쫏폐쏀즫ꆣퟸ쫂쁍듳샭ꆣ
쓋홓듳샭쯂�꺅헽셸ꆣ췷램쪹돶횮ꆣ貢뱻黩ꆣ믲폐쏜퇔웤ꃮ헟ꆣ짏쇮뵯쫂훐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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죊�횮ꆣ셸뢮뿖鮪웤활ꆣ쯬뇆헽셸ퟔ뽏ꩺ훐ꆣ짏횪뛸쳘풭셸뢮ꆣ쫌뙒쪷췵셸
랽ퟠꆣ셸뢮짃骢쯂맙ꆣ뇝쿂틑럅ꆣ뎼늻醪룼폐蚖ꆣ좻쳬ퟓ훃죽릫뻅쟤ꆣ뛾
쪮웟듳럲ꆣ냋쪮튻풪쪿ꆣ놾폻쮮믰쿠鷺ꆣچ쎷쿠돐ꆣ좻쫼뾃ڃ컵ꆣ폪붻첩ꆣ
葴횪죋훷늻뗃ꪚ쫇ꪚ럇ꆣ뷔평쉽횼ꆣ컴쳆裲훁쉽ꆣ쪧횮쯄탗ꆣ鵨ퟦ짮죊ꆣ쪧횮
�ꆣ맢커슔쏷貒쮡ꆣ쪧횮محي쏈ꆣ캺커폂싔펢탛ꆣ쪧횮辈ꆣ듋腋펢탛횮
훷ꆣ쒪늻쪧횮잰ꆣ뗃횮ꆣ뇝쿂쁞쉽ꆣ鏡폽졦랽ꆣ큕�틄실ꆣꩱ釖탌빗ꆣ�
�돟ꆣ볩뎼쯁얰ꆣ骢쇹욷쯂�ꆣퟣ쪹훒뎼뾹醍ꆣ셸쪿뛳췳ꆣ뽶헽셸ퟔ좡뵧뽏ꆣ
듋쫂辛늻뿉죝ꆣ쪹쫇캷셸뢮횮駠蓝ꆣ쓜骢짭틔鳧뿚ꆣ葴듋짺骢횮췾ꆣ짏럇훷돶ꆣ
�셐횮뇺ꆣ쿂틆誦�ꆣ뎼뿖싄쮪裔뇹ꆣ띥킡돉듳ꆣ했웲훘뾱ꆣ貏헽셸훂쯀횮평ꆣ
톩풩髢폄좪ꆣ필誦뎼냗죕ꆣ貦헌�셸뢮쇮쿂ꆣ셸뢮췻늻췋ꆣ셸랽죽�ꆣ짏
볈齯퇔ꆣ셸뢮�돶ꆣ셸랽쓋흸辗컄풻ꆣ셸뢮짆죡돉탔ꆣ�쏄黩ퟋꆣ컴쫂훜ꆣ럖
쳒튊貙ꆣ붻蒢ꆣ룮탤돐뛷ꆣ짺웤폰틭ꆣ웤맢荲ꆣ틲뺉闾ꆣ쯬춨�ꆣ늻
쓜녍훒뛋릝ꆣ貦鍐췵택ꆣ닟蓮ꆣ돐믊뻬ꆣ뛸랴酻뢽돇짧ꆣ뇎첝죕퓂ꆣ했펚
릫탐ꆣ붻�좺킡ꆣ�튱죝횮뫃ꆣ풭폐ퟯ횮뒾ꆣ뿖슩鮪웤활ꆣ验齯림횮헽셸ꆣ
銶즽뎬몣횮솦ꆣ췻듋ꩱ�ꆣ믘쳬�죕횮췾ꆣ랽쮹룼쇓ꆣ듋뛸뿉쮡ꆣ쫫늻뿉죝ꆣ
뷰뷤릝ꆣ폱슶蚢몮ꆣ쮪몆앣쟯뗤릲쟥ꆣ훒뎼貢流ּפ腋鏴ꆣ쯩쫗폱ꆣ쫼쏷뎼릝ꆣ
했뢶램췆ꆣ틔짪뗤醗ꆣ 

쮷뛾쓪죽퓂ꆣ샕뗀탐�듳뾂맜죊첩ꆣ톦죊�ꆣ骢붵뻅쪮졦ꆣ룼뻍뒃놱펑لمح
웤놊ꆣ폶듳톩ꆣ뇸쪿뱚녍ꆣ菶쯀헟쪮냋뻅ꆣ뙒쪷듳럲韮뗂틡�ퟠ풻ꆣ횔내죊
첩ꆣ틔럇닅ꆣ횇뫉냎�ꆣ鏭몣ꆣ蚖ퟯ쳬즽ꆣ샭醪럮轒쯣ꆣ릧탐쳬셐ꆣ뛸
탄齯활ꆣ뛌金홇ꆣ쓋쯁莴骈ꆣ탐骢슾ꆣ쿲죴듳�돵떽ꆣ쏷홉쳬횼ꆣ鏡뱻잰
붵ꆣ헐臭럾ꆣ葴샕랴짆ꆣ늻죕쮹욽ꆣ죊첩쯘�衄ꆣ쒪闔饃쫂ꆣ躟춽齯뱯ꆣ
�쇮늻쏷ꆣ쯬쪹민쟼쾥헟ꆣ놻襔첿횮필ꆣ釖쯀金짺헟ꆣ틲돉뵞쒮횮펋ꆣ볓틔즳
죻빤ꆣ톩蟀쓽ꆣ늻솿쪿욣? ꆣ늻뛈뱚쪳뛠짙ꆣ쓋쇮냠躟ꆣ菶헷럲ꆣ验铀
쪿ꆣ몡써캯띥ꆣ�쳞뽶饍ꆣ놩맇붻ꆣ쿂貍좪죀ꆣ짮뿉떿탴ꆣ돉튎쪧쫘ꆣ쏷셐
쯹필ꆣퟔ쉽뎯쿷욽쳬쿂틔臭ꆣ캴폐죧죊첩듋탐ꆣ鍰췾듬횮짵ꆣ죊��骈폐쯘ꆣ
욽퓊맔랽ꆣ뽶쯹뗃ꆣ늻텡쯹蛊ꆣ�뿉腋�핟�ꆣ늻貅鳊쁋ꆣ鏡떿듦췶ꆣ샭틋重
썃ꆣ웤죊첩뗈맊骢붵죋ꆣ骢뇸쪿ꆣ腋했뢶램ꆣ틔짪뗤醗ꆣ 

졦驱춨쳬컥쓪컥퓂ꆣ녏달뙒쪷뱯싄훒ꆣ�ퟠ뙒쪷훐�臭뾡뎼ꆣ랸ꃮ폐컥퇉ꆣ튻貣
짃蟸駠ꆣ뛾활몦솼짆ꆣ죽���鷡ꆣ쯄쪧셸놳뙙ꆣ컥틹믨샇ꆣ햓욝컥ퟯꆣ뫏훁
졦쯀ꆣ했쿂ꩺ훎ퟯꆣ 

듳ퟣ풪쓪ꆣ辈틗횮뽶틦饍ꆣ뎣쮽틽쿠쪿샮뫪첩햼벪탗ꆣ퇔짦늻ꆣ뙒쪷훐�쯎
굚ꆣ했롆뺿웤ꃮꆣ葴쳬풻ꆣ틗횮뗈틑ퟔ짏슄ꆣ굚풻ꆣ활랴듳쓦ꆣ齯죝쫗쏢ꆣ틗횮
뗈럖췢돐뛷ꆣ뎼횪퇔돶떜迄ꆣ셸벤탄ꆣ쯀늻뫞ꆣ葴쳬늻邂ꆣ菈쪷튦ریال뿖횼ꆣ
탻쇮돶ꆣ굚풻ꆣ쳬돟ꆣ퍈럮뗂틴ꆣ늻龩퓗쿠ꆣ짃탻췵쏼ꆣ葴쳬틢뷢ꆣ쓋
쫕틗횮뗈뻍앟ꆣ뛭폐쳘풭횮ꆣ죔쇮틗횮뗈뻍굚햬홸ퟯꆣ굚뻜뛸늻튊풻ꆣ릫쫂꺔
릫퇔횮ꆣ죴쮽튊ꆣ램齯쮽튲ꆣ 

낲쯄쓪죽퓂ꆣ녏달뙒쪷쪒훁훒ꆣ辗쫌색춬ڀ앟죽욷챋캶뗀�魀ꆣ�맙ꆣ
뙒쪷듳럲샮돐볎ꆣ蝌헙화뙒쪷�횮풻ꆣ뷼죕辗쫂ꆣ늻홊듳럲ꆣ뙙뫵ꆣ놊늻룒貦ꆣ
훁훒�풻ꆣ맊쫂ꆣ앟훐齯맙ꆣ뙒쪷죋뻽뛺쒿ꆣ뇈볧쫂훷ꆣ뗃룷辗쫂ꆣ늻쿠냗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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죴쿈냗듳럲ꆣ뛸푓辗葴뿉ꆣ죧늻푓辗ꆣ葴죧횮뫎ꆣ듳럲늻횪풻핬튲ꆣ돐볎쒬좻ꆣ
뛸醄웤蒂횱ꆣ 

짱لمح죽쓪ꆣ샴늿짐闸챋맥ꆣ내蚖웕뛷ꆣ웤웞폐貙쫼죋ꆣ쳘쇮貦뙒뇦컶ꆣ
짏賒틖맥뛸샭웕뛷ꆣ쫌뙒쪷랶ꭉ훒ꆣ驶뛸잰풻ꆣ뎼했쿈ퟯ챋맥ꆣ짏蚖웤맊ꆣ훒
풻ꆣ챋맥蟸횮듳뎼ꆣ뫉顳�뻃틓ꆣ늻쓜铘쓦�뛸ퟠ슄ꆣ뷱쪹톣믳쳬슔ꆣ鍵蓓탌
뇺ꆣ뛸웕뛷랴ꃮ헑슶ꆣ뇝쿂쟺黩짪샭ꆣ듋葴췵헟늻쯀ꆣ뷱쉽릪졦뢣ꆣ�폐쪣쳬ퟓ
튮ꆣ뎼했쿈쯀ꆣ뵋늻쓜쫂웕뛷ꆣ짏틢쓋뷢ꆣꩺ쯬뚨ꆣ 

웤쓪ꆣ녏달뙒쪷캺苷릭ꆣ�ퟠ菈뎣쫌�탅셸뽶놩ꆣ록金�풻ꆣ�뎣쫌짮黩낲颷릫
훷쯹탅죎ꆣ駠蓝짵룟ꆣ뎣돉떜뢣ꆣ뫎뗃�폐뱭辗ꆣ苷릭풻ꆣ뷱췵빖鵵规ꆣ뻽ퟓ뗀
쿻ꆣ헽평듋�짃駠뛺ꆣ죴뗃뷱죕骢횮ꆣ쏷죕쫜필齯쯹뫞ꆣ 

뺰لمح풪쓪뻅퓂쪮뛾죕ꆣ폖�ퟠ쟠맢떓듳럲컷쏷쯂훷믝릠ꆣ볩�쯄쪮졦ꆣ했貅
顏램ꆣ짏헙횮ꆣ폐貒믝릠횮즫ꆣ苷릭�풻ꆣ탌�헟ꆣ蟸볒듳쫂ꆣ뇝쿂�틑췽볓ꆣ
�틋탌쯹늻벰ꆣ쿷믝릠맙ꆣ럅驷뗚ꆣ 

뺰لمح뛾쓪쪮뛾퓂ꆣ뙒쪷훐�튦춢ퟠ띑ꆣ싉쇮룱쪽ꆣ釒횮쿳캺ꆣ럮뛸탐횮ꆣ쫂齯
늻샭ꆣ뇈튊화쮾쇅豵ꆣ늻쓜ퟱ쫘헂돌ꆣ쫂齯듳킡ꆣ뷔쾤ퟠ슄ꆣ뎼슄黩뻽헟죎뎼ꆣ
黩뎼헟럮램ꆣ맊ꆣ죪黩뻽쒿ꆣ貢쮾쏷튲ꆣ葴횪졦饃蓕빃ꆣ늻뿉뇩퍛튲ꆣ쯹틔푏
맙럖슚ꆣ캯죎�돉ꆣ냙릤캩镲ꆣ틔돉뒹린횮뮯ꆣ뇈헟탞튻쮮? ꆣ믲랥튻뿝쒾ꆣ腋
뷔짏슄釽ꆣ좡铠훔ꆣ�듺쳬샭컯ꆣ훁릫횮뗀튲ꆣퟔ뷱틔ꆣ죴뺉�蟸듳쫂ꆣ
벰쪽齯컄헟ꆣ죎ퟠ좡�횹ꆣퟔ鏾헂돌뫏탐헟ꆣ룷쇮鳊램첎럖ꆣ웤맊짺틉鳾ꆣ
훂폐민쪧헟ꆣ췻쇮鳊뙒쪷쫂뱭辗ꆣ짏迄횮ꆣ 

죽쓪뛾퓂뻅죕ꆣ룰죫뿜ꆣ녏달뙒쪷듞ꆣ�ퟠ뇸늿짐闸ퟚ돾뿍ꆣ쫌훐뱯첎푇ꆣ
풻ꆣ솢탔푶ꆣ횾풽쾪�ꆣ탒틔퓢럪쉽훷ꆣ샛쫢顳ꆣ돐郰횮뛷ꆣ뻓홃횮뗘ꆣ
늻쓜뿋틢땚ꆣ酮蟸죧볒ꆣ쯬쓋鶓춨ꪝꆣ뱻�좡�ꆣ릫틽莴ꆣ쫜�齯쿞ꆣ쟒
뺳췢횮붻ꆣ쟩ꃮ鱹ꆣ뷱룰랴엑ꆣ�뇉늻貎ꆣ평듋�뎼ꆣ좡풹훐蟸ꆣ뎼횱횸ꆣ
셸퓚퍼킰ꆣ했뻞ꆣ폃듰듳퓬ꆣ腋했쫕뷻ꆣ닮죽쮾ힷꆣ 

웤쓪컥퓂ꆣ샮짐앣녏달뙒쪷샮金힌ꆣ춬ퟠ샴늿쫌색듞鲛郖ꆣ폐쯹銶뢽ꆣ�魀
샇벮ꆣ푴녏달뙒쪷엡鵹내웤쫂ꆣ镲낲颷릫훷폃쫂ꆣ홓鵹貒횮ꆣ鵹쯬貦헌훘辗ퟠꆣ
郖뺹迄�쿷ꆣ튻핦뷹뎣쯹�ꆣ뿖럇ꆣ 

풪뛾쓪ꆣ듞죕횪黩뺩헗틼ꆣ�놩랸램ꆣ뙒쪷듳럲샮苜뱭�횮ꆣ랴黩죕횪쯹鍫ꆣ
쫌뙒쪷韮겄춢ퟠ풻ꆣ辗�횮앥ꆣ죴퓢뿖썻ꆣ틔돉볩죋횮활ꆣ뙒쪷앟만뿉轕蕳ꆣ짏
틔웤퇔쟐횱ꆣ쇮苜틀앦튕쫂ꆣ�죕횪黩뽨�ꆣ 

웤쓪죽퓂ꆣ뗮훐뙒쪷맹헰ꆣ�탌늿짐闸�辩헑ꆣ첫ퟓ�뿍쯃솢ꆣ쟠훝듌쪷낲
쪯ꆣ풻ꆣ辩헑틔얮컗�컥쓯ퟳ뗀腹뎣ꆣ펚黩화맃ꆣ鶓쿠풮틽ꆣ볈틲쳡ꆣ쯬�첨
ꆣ믲�퓬ꆣ훸譄죋횮럾ꆣ믲鑹웞뻍홝ꆣ짪ꩱퟓ횮쟩ꆣ춬邺쿠鷺ꆣ튻훁듋ꆣ
폖辈틗횮탖뗜ꆣ蓝荁뎯튰ꆣ쯃솢듋ꆣ뵙黩뻋짻ꆣ짱لمح횮돵ꆣ틑뫏필쯀ꆣ쳬빗쫨
슩ꆣ퇼할좫ꆣ앣낲쪯펚뢽낢ꆣ뺎화賙벮ꆣ훐ퟚꆣ쿷첫짏믊�헾횮훆ꆣ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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낢앒뎯횮닟ꆣ뇈镲뎯튰캣釖ꆣ죋뎼풹醍ꆣ뎼닅흒췽펹ꆣ쮾쟥醗ꆣ쫬튊볩욧ꆣ
룒늻뱭辗ꆣ辩헑腋했램첎럖ꆣ쫇腋셔맙ꆣ 

붨훐풪쓪죽퓂ꆣ녏달뙒쪷辈훸맚맚ꆣ辗뺩헗틼볦뙒쪷훐�蟀�ퟏ뗮ꆣ틔�
럮푴뾣쇪쟾ꆣ쓤푴늻镲탐ꆣ맊쪹놼ꆣ틔驷풹짏ꆣ짏벴캻ꆣ돵ꆣ쫌뙒쪷훬낽
했迍앦훆ꆣ훃훬틂맚菈새ꆣ폐랸헟ꆣ뙒쪷럾틔辗ꆣ폖쇮뙒쪷뗃貣辗�ꆣ늻迍
냗훐�듳럲ꆣ훁쫇훸쫗탐횮ꆣ쓋쿷�뙒쪷훐�ꆣ훸쳘�듼ꆣퟔ쫇죕釒틂맚
탻헾횮ퟳ새ꆣ좻훸쾣韮퇗횮틢辗�ꆣ죋늻횱횮ꆣ 

�풪풪쓪죽퓂ꆣ퓗쿠헙홇맙뙒쪷탻홉짏횼풻ꆣퟔ뷱짏럢辗�ꆣ틋죫ퟔ햓ꆣ늻뗃
좺쫰헂ퟠꆣ죴짦엳ئىꆣ돵ꆣ뺩헗틼샮تحج�ꆣ틔릫쫂풍졦쓪뽨�풴ꆣ쇮ퟳ폒틖鋛
늻틑ꆣ뺹쯀춢ꆣ뺩躟늻횱ꆣ웤웞쫏ꆣ룦풩늻틑ꆣ듞뽶裌ퟠ죧돵ꆣ뙒쪷훐�
辈믲쁞햓ꆣ뙒쪷�헂辗تحج�ꆣتحج�쓋ퟠꆣ뎼맂솢黩엳ئى쯹鑄ꆣ맊쏼퓗뎼탻홉퇉ꆣ 

풪쓪헽퓂ꆣ쫌뙒쪷틳폀쏢맙ꆣ돵ꆣ럮한�릝뛈쪹뾵죕횪ꆣ뎯퍐쪧荸ꆣ黩뙒쪷辗ퟠꆣ
푴鋎횮ꆣ틲뙒쪷ꆣ폐릝貢쪼훁ꆣ뎯뙙킡쪧ꆣ컰�ꆣ벰쫇�貎릝뛈쪹辈ꭉ뢦죫ꆣ
쪧荸ꆣ폀춢�횮ꆣꭉ뢦쯘럾듽ퟯ쿂ꆣ헙튊캿홉ꆣ틔폀췼웤잰쏼ꆣ맊쏢ꆣ 

풪뫍죽쓪죽퓂ꆣ뙒쪷훐�녒첹ꆣ앥ퟠ잰즽쓏컷뗀릝뛈쪹쇸ꆣ쫚죎랽폧ꆣ쯹별폈
훘ꆣ훁쇮ꆣ쫗뫏ퟱ탐ꆣ튻ퟲ驷뎯ꆣ만�쏷횼ꆣ迍탞�ꭉꆣ폐컉뗤헂ꆣ럼했뢶
램ꆣ폖ퟠ잰헣陼퍞달쪹鷺쏀ꆣ떽돇횮镲ꆣ틠폐�ꭉꆣ꺔镲뾱�ꆣ띑풽훝ꆣ
랽튊짢闸ꆣ뗀슷틑�ꆣ뢶뱻齯첎헟ꆣ볈붛ꆣ黩짌솿ꆣ틑闸셐펙ꆣ럼ힼ뷱쓪
헽퓂짢컄ꆣퟔ뷱틑ꆣ화뗀쪷ꆣ폐뢰춢헟ꆣ腋늻뗃좡놾뗀컯ꆣ췽띑�럮ꆣ
쇸뗈볈�탂쇮ꆣ늻룒늻ퟠꆣ돵ꆣ첹볈ퟠ앥鷺쏀ꆣ뛾죋뷔듽ퟯ뎯쳃ꆣ짏헙첹
貦ꆣ냽캿뻃횮ꆣ풻ꆣ뗈쯹ꭉꆣ뷔틔볒�ꆣ틑푓풭ꆣ늻뿉쪧탅ꆣ첹ퟠ풻ꆣ짢쇮
쳬쿂횮듳탅튲ꆣ쳬쿂뷔횪횮ꆣ뷱뛾뎼�쇮ꆣ쫇늻캷램ꆣ뇝쿂쓎뫎틔킡탅뛸쪧쳬쿂
듳탅뫵ꆣ짏풻ꆣ틑쫜횮ꆣ죧뫎ꆣ첹풻ꆣ驷횮폐쮾ꆣ늻죫菈님ꆣ쪹쯄랽횪횮ꆣ틔
헑쉽뗂ꆣ짏띑짆웤퇔ꆣ 

쪮컥쓪죽퓂ꆣ뙒쪷훐�듞횱ퟠꆣ풪뫍쪮뛾쓪ꆣ뙒쪷앟ퟠ했ꆣ횪辗쫌뙒쪷놻辗ꆣ
벴했쿲쿂죋돐듎녏ퟠꆣ믲폐늻떽ꆣ벴뗮훐쫌뙒쪷쫌뙒쪷쿂솢ꆣ틔苤웤ꆣ뎼럼
틔뎯맙죫쪧荸ꆣ횪辗쫌뙒쪷뫏辗ퟠ쪧ꆣ쿲쿂쫌뙒쪷벰훐�듳럲ꆣ�쿠辗ퟠꆣ
쫂죫놾냠ꆣ뫲녏ퟠ돶ꆣ좻뫏쫌뙒쪷듽ퟯꆣ듋쓋뗮춢앦훆ꆣ쫂黩틋ꆣ뷱죴
틆튻뗮훐럅辗뙒쪷횮쿂ꆣ틔럀쿲짏쪧ꆣ믲뗮훐ퟔꆣ葴鑍룼솢뫎죋쿲쿂ꆣ녏ퟠ
쁍쮲쾢ꆣ횻뫏횪辗쫌뙒쪷뇣쇋ꆣ늻뇘葥닮뗮훐ꆣ볈맔맊貍ꆣ뵋酝ꆣ럼했ퟔ
뷱틑ꆣ蕳틀菈맊쫂ꆣ뽶횪辗쫌뙒쪷ퟔ폐쪧ꆣ늻놻辗ퟠꆣ뫲냠췋녏ퟠ꺅ꆣ좻
돶듽ퟯꆣ벽迄틗뇣ꆣ폀뿉ퟱ탐ꆣퟠ뿉ꆣ 

酣쯄쓪쇹퓂ꆣ쫌뙒쪷鳘퓬ꆣ菈ퟠ辗ퟳ뷰컡듳貢�샮땶ꆣ뷼�셔샴ꆣ했�
틔햓ꆣ땶�돶듽ퟯꆣ탻럅횮ꆣ 

첫뫍뛾쓪ꆣ셸돉�릝뛈쪹샮슠ꆣ黩캺늩쯹钡ꆣ蛊躟�냫ꆣ뙒쪷훐�鳘퓬ꆣ뗮훐쫌
뙒쪷듞辗횮풻ꆣ�셐늻솢ꆣ齯틔쪾쳬쿂ꆣ샮슠내볗�퇓ꆣ뚺鏏�헾ꆣ틔훂샇
뻍뗀ꆣퟔ衄릶쏢ꆣ럼했뢶램쮾햓ퟯꆣ짏쳘풭횮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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웟쓪뻅퓂ꆣ쫌뙒쪷샮뿮菈辗ퟠ잰�훝탐�쮾힢풻ꆣ菈춨쪹ꆣ췢�뎯맙ꆣ
菉뗘췹臭ꆣ늷짤��ꆣ閃럼특蓓ꆣ軖론뮯駠ꆣ죋늻룒퇔ꆣ뗀슷틔쒿ꆣ했뢶램쮾ꆣ
ퟠ캴裳ꆣ뿮�짏쪮쫨ꆣ평쫇쫚힢춨췵뢮쮾ꆣ 

뻅쓪쇹퓂ꆣ뙒쪷듳럲샮만퇔ퟠꆣ횪辗쫌뙒쪷ꆣퟔ뺩돇냙쮾ꆣ벰쳬쿂화훝뢮뗈릫쫂ꆣ
醪컄램헟ꆣ뷔쿈짪앟쮾ꆣ앦샽엤횪辗쫌뙒쪷튻죋ꆣ貣헆웤쫂ꆣ훁뎯죕죫ꆣ폖
貦헌辗ퟠ훐췢뎼쇅늻죧램헟ꆣ쫂ퟮ랱훘ꆣ폖풔뺫ꆣ튻죋꺔횮ꆣ貍뿖늻듾ꆣ뎼짌
솿ꆣ했횪辗뙒쪷튻죋ꆣ貣헆뺩돇냙쮾릫쫂ꆣ뷔辗쫌뙒쪷튻죋ꆣ럖헆화훝뢮횮쫂ꆣ
쫼쪹맙顉룷탞ꆣ齯쯹�ꆣ迄횮ꆣ 

唐會要卷六十二 

 禦史臺下 

  諫諍 

낲쯄쓪쪮튻퓂ꆣ뗇졒훝훃녏쓁ꆣ뫍쫐얣퇲ꆣ폒썃헾앟녏달뙒쪷辈춢ꮕ홇풻ꆣ
론튊蟸볒뫓놱뫍쫐얣퇲ꆣ벰읇틦뗈훝쫐얫ꆣ鑍뗇졒뗈훝훃녏쓁ꆣ듋뇘폐죋
黩蟸폃늻ퟣꆣ믲貢튊쳕훬릫豏뫪늷쪽횮쫂ꆣ뛸黩뇝쿂웤닟뛺ꆣ뎼폞틔黩ضخمفخم킡
쯣ꆣ폐鍰齯틦ꆣ黩쪢쏷쳬ퟓ탐쫀튲뫎틔쏷횮ꆣ뇋죽죋헟ꆣ貍黩욥럲ꆣ뷥뿕첓횮
뗘ꆣ쟚뿠횮릦ꆣ탳쓁띥驱ꆣ퓶훂잧뷰ꆣ릶틔튻볒퇔횮ꆣ웤펋뗃튲ꆣ뷱쉽뎯붮폲
쯄몣ꆣ뎼졦랽ꆣ쳬뢲뗘�ꆣ쒪럇쯹폐ꆣ뛸뇘좡죋ꆣ迄쓁蟸ꆣ뫎쪾죋횮늻轖ꆣ
뛸뷼飤쮽튲ꆣ魲뫍쫐�쯍ꆣ쯹퓚좻ꆣ릫쮽龩�ꆣ늻뿉蓙펋ꆣ뷱뫓쓏얣틟첎ꆣ쪮
늻듦뛾ꆣ볒볒놣횮ꆣ���ꆣ뷱뫍쫐ꆣ짵틖詚ꆣ헟ꆣ화훝뚨맀荲ꆣ볈
뺉臣쫐ꆣ葴욽鳊ꆣ볓틔몆鏱ꆣ쫂�쟳ꆣ쟖뿋횮뛋ꆣ迄듋뛸돶ꆣ얣퇲��ꆣ뇘
놶뎣ꆣ냙탕쮽�ꆣ벴웆볒깡ꆣ맙뗃튻얣튻퇲ꆣ냙탕틑쪧菉얣菉퇲荲틓ꆣ듋葴
폐鍰齯샻튲ꆣ폖슄뻽횮쯹쫑헟죋ꆣ죋횮쯹쫑헟쪳ꆣ쪳횮쯹�헟룻ꆣ룻횮쯹쫑헟얣ꆣ
쪧얣葴轕룻ꆣ轕룻葴좥쪳ꆣ좥쪳葴죋齯틔짺ꆣ죋齯틔짺ꆣ뻽貢뫎쫑ꆣ좻葴얣헟ꆣ
뻽蟸ퟖ죋횮놾ꆣ�폐齯맊뛸좡횮퓕ꆣ볙쇮탳쓁쓜쯬랱ꆣ죽钵驱ꆣ荼졦뿉훂ꆣ뇝
쿂�뿉횮훐췁ꆣ웊룮웤쏼黩�뫵ꆣ얣횮黩鍰葴죧뇋ꆣ퇲횮齯틦폖죧듋ꆣ럼
쳘볓貏짷ꆣ풔衄�틦ꆣ화폐쯹뫍쫐벰탂훃녏쓁뗈ꆣ쳈�쉽酝ꆣ벴죕춣뵞ꆣ쳬쿂쥮
짺ꆣ늻蓙탒짵ꆣ웤钵죕ꆣ뙒쪷훐�녒金짷짏뇭풻ꆣ뎼럮쪹폄훝췆쫂ꆣ춾붛크쿠
뗈훝ꆣ횪뫓놱뫍쫐ꆣ졒훝녏쓁얣ꆣ뎼슄맙죋냙탕ꆣ꺔췁얣짙ꆣ쫐钵폖뛠ꆣ맙맀틑
쟼镲荲ꆣ놊釴폖쮽쿠�쳻ꆣ볈펡횮ꆣ蕳뢶놾훷ꆣ뒺쒺닝쟠ꆣ랽쯍쓁쯹ꆣ
뺹齯헛ꆣ쟖쿷貍짮ꆣ쟒쏱캩냮놾ꆣ쪳쓋쏱쳬ꆣ얣횮늻듦ꆣ쏱貢낲별ꆣ뫓놱냙탕ꆣ
폈짙얣ꃙꆣ�쫐틖ꆣ詚좡齯꺐ꆣ뻛�釴횮룻얣ꆣ벽쫕핮ꆣ詚뻓죋횮컖죀ꆣ貢
黩쓁裶ꆣ틦蟸샻쏱ꆣ캴튊웤뿉ꆣ쯹뫍쫐얣ꆣ뎼췻뾂춣ꆣ黩펋횮짏ꆣ 

짱لمح뛾쓪ꆣ뺩헗퓂貢짏闸ꆣ푁믊뫳黩腹ꆣ훐ퟚ듳얭ꆣ쇮鏤骢횮ꆣ뙒쪷훐�쯎굚
裌ퟠꆣ했내뛸탌ꆣ훐ퟚ얭짵ꆣ홞굚풻ꆣ틔黩铘펙ꆣ뫎맊뺏횮ꆣ굚풻ꆣ퇔훐
豭黩腹커죽쮼ꆣ뇝쿂늻볓뾱蚖ꆣ횱퇔铘햓쫂헟ꆣ뎼뿖뎯튰폐론흨헟ꆣ훐ퟚ�얭ꆣ
굚풻ꆣ했쿈铘뎼ꆣ늻좻ꆣ뎼늻룒럮푴ꆣ짏틢짙뷢ꆣ쯬엤쇷ꆣ죽쓪냋퓂ꆣ릝鲡첫ퟓ
필커죽쮼횮ꆣ낲颷릫훷벰ퟚ돾뿍탖뗜ꆣ腋좽ퟦ펺샮? 뗈ꆣ릲핟颋낲蟸쿠췵ꆣ
蟸첫욽릫훷ꆣ앣첫ퟓ�활앥뇸ꆣ했쫕훆ꩺꆣ짏헙뙒쪷훐�쪒훁훒ꆣ쇮횮ꆣ훁훒
웼뛸ퟠ풻ꆣ뇝쿂뢻폐쯄몣ꆣ�黩쳬ퟓꆣ�늻죝튻뗜튻쏃ꆣ죌쫜죋셟뾗ꆣퟚ짧듦췶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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貍퓚듋ꆣ뎼폞론黩뇝쿂늻좡ꆣ鵨闸ꆣ튻돟늼ꆣ짐뿉뽰ꆣ튻쯚ꆣ짐뿉ꆣ탖
뗜뛾죋늻쿠죝ꆣ뇝쿂풔달듋퇔ꆣ돵ꆣ葴쳬폻솢쿠췵ꆣ샛죕늻쪳ꆣ했펭뇝쿂ꆣ만
힌횮한ꆣ쳬쿂苷핦ꆣퟣ쏷좽ퟦ펺뗈쯹ퟠꆣڃ쫇첓颋ꆣ짏짮뱻횮ꆣ쯬춣蚖ꆣ웤镲ꆣ
ퟳ텡藇뺤짏뇭풻ꆣ뎼슄뗀슷론흨ꆣퟚ돾뿍뱯첎뱻뗈ꆣ핟颋낲蟸쿠췵ꆣ틔黩�
활쫼죋훘뾡ꆣ貢했쿂훆ꩺꆣ뎼볈薢슚홇닜ꆣ낲룒늻ퟠꆣ쟒낲蟸쿠췵ꆣ貍뇝쿂춬
髢ꆣ쇹뫏훁轖ꆣ퍈쒪볓퇉ꆣ뷱�뎼뗈릲볓셟뾗ꆣ듋떜腹횮鵵ꆣ늻뿉늻달ꆣ폖췵횮
죊킢ꆣ폄쏷릲횪ꆣ퓢�뚾ꆣ낧骧�뛈ꆣ틔뇝쿂黩탔쏼ꆣ틠뇝쿂횮쫖ퟣꆣ볈킢
뢸쒸ꆣ뛸邺탖뗜헟ꆣ캴횮폐튲ꆣ죴탅죎힋킰ꆣ貅횮램ꆣ뇘苻뇝쿂횮뛷ꆣ쪧쳬
쿂횮췻ꆣ쯹홞��막ꆣꪚ죎لح틜ꆣ랽짦붭鵨ꆣ鞉웤훛ꆣ뿉黩몮탄ꆣ뿉黩酑뿞ꆣ
ퟔ컴랥횦軖ꆣ볙駠꺐ퟥ헟ꆣ캴폐늻蛊웤ퟚ짧튲ꆣ뫎틔쏷횮ꆣ쟘죎�룟ꆣퟤ훂荁
뢲ꆣ鵨캯췵쎧ꆣ쯬돉듛쓦ꆣ镸볒틔ퟔ쿠죢ꆣ뚦럐ꆣ쯥쫒틔닂볉ퟓ뗜ꆣ몣菈
襭ꆣ횮뢲�ꆣ낲뿉훘�ꆣퟔ뇝쿂뗇顏ꆣ뷱쯄ꆣ튻ퟓ틔얪뇸놻필ꆣ튻ퟓ틔
쪧�죎ꆣ캨듋튻뗜ꆣ뎯쾦ퟳ폒ꆣ쯚돟늼횮듌ꆣ뿉늻짷뫵ꆣ 

뺰뛾쓪ꆣ녏달뙒쪷镲헾짏쫨풻ꆣ뎼룒틔뛺쒿쯹슄튊뛸횮ꆣ럼짙쇴틢
쪡달ꆣ뎼론슄폀뒾횮돵ꆣ틼풪죎훝펺뽨ꆣ쇮뷧菈譄죋탞슷ꆣ뙒쪷辗쏢횮ꆣ쓪
譄죋럲틛ꆣ탞욽뗀춾ꆣ쥷웤뎣튲ꆣ핻슶횮ꆣ蒢醗죎金훝뫓菈뽨캾ꆣ뢸쮼솢퓚뺩
짭췶ꆣ�죋폐춨쯷헟ꆣ폚镲�쮾ꆣ틔쏻뷌쯹늻죝ꆣ헟틔黩튊饃뾡죋틓ꆣ쓪
蟸볒뫍쫐ꆣ쯹평틔葷蒃黩릫ꆣ틔뫍쫐黩쏻ꆣ뛸貍틖詚웤荲ꆣ쫢늻횪냙탕ퟣꆣ뻽
쫫앣늻ퟣ틓ꆣ췹쓪菉뺩앣쳬쿂훝뽨ꆣ豗짺ퟴ쪷ꆣ텙헽랻헽ꆣ쎿튻虔좱ꆣ쿈鑍헟�
쪮죋ꆣ쓪닮죋틔돤ꆣꩱ훂췶틝ꆣ췹쓪�쮾迄죝낲ꆣ뛸틔뙙뺴듽ꆣ쓪�쮾ꆣ
齯迍镲틽뷓ꆣ떫돰钳맀뗀뛺ꆣ췹쓪�맙붻쳦헟ꆣ뇘莦탳쪲컯틔듽횮ꆣ쓪쳦죋ꆣ
뇘탺뢂黩쾶ꆣ쫖裌쪡럻ꆣ벊좻늻틑ꆣ췹쓪헙쒼횮춽ꆣ죋냙웤폂ꆣꂎ틔ퟔ킧ꆣ쓪
닮ّٰ샕잲ꆣ쳓췶쿠쁞ꆣ죴듋헟ꆣ뎼듖퇔횮ꆣ늻뿉蓙钵ꆣ럲솿쫂훃맙ꆣ솿맙훃죋ꆣ
쪹맙띑웤죋ꆣ죋늻첓캻ꆣ돽듋횮췢ꆣ쪹웤룻즣ꆣ죎웤짌�ꆣ뫎黩틽쇮죫쫋ꆣ轕
웤놾顉ꆣ뎼폞틔黩蟸볒쫋�횮轖틓ꆣ뷔鞉�슚릤짌ꆣ뛸ꂎ�횮ꆣ꺔뷱튻럲룻
뛸릩钵냙죋쪳ꆣ튻譄큑뛸릩钵냙죋틂ꆣ쯬쪹릫쮽뷔齯莦탮틓ꆣ죴늻룯웤뇗ꆣ뇘
쇮훂헾쇮뮯ꆣ쓪쓪늻뗈튲ꆣ 

풪뛾쓪쪮뛾퓂ꆣ蹘쓏쫐늰쮾폒췾크훐색貢훜酣솢ꆣ늨쮹즮벰쇒뗈ꆣ轖퓬웦웷꺐
쟉틔�ꆣ녏�쮾뗮훐쫌뙒쪷쇸鷉짏闸홇풻ꆣ뎼슄늻튊뿉폻ꆣ쪹탄늻腹ꆣ쫇횪튊폻
뛸탄腹뇘틓ꆣ뎼론튊酣솢뗈ꆣ뗱풎컯ꆣ훃퓬웦웷ꆣ폃뢡쟉黩헦췦ꆣ틔풎맖黩꺐
貚ꆣ쓋샭蟸횮쯹뻞ꆣ쏷췵횮쯹蟀셐ꆣ컉腹쉽활ꆣ钾辤뗤ꆣ컴슶앟齯�ꆣ쏷뻽
짐믲늻죌ꆣ쿳럇뛠ꆣ훒뎼ꩱ쟒醍驕ꆣ췵훆풻ꆣퟷ꺐럾웦웷ꆣ틔틉놊헟骢ꆣ퓂쇮
풻ꆣ齯ퟷ틹쟉ꆣ틔쪎짏탄ꆣ쟉홞웦벿맖뫃튲ꆣ쪎홞믳腹쟩폻튲ꆣ뷱酣솢뗈뷔폻쟳
쏄쉽틢ꆣ鍵쪎짏탄ꆣ죴뇝쿂탅뛸쪹횮ꆣ쫇탻짝틹쳬쿂ꆣ뇘죴酣솢덃뛸黩횮ꆣ쫇
뷻뗤횮齯짢튲ꆣ뇝쿂벴캻죕뷼ꆣ졦냮ퟷꆣ만틋헑탻럆놡ꆣ轖뷌릝莀ꆣ葴졦랽탒
짵ꆣ 

풪뫍쪮컥쓪뛾퓂ꆣ녏달뙒쪷韮폝쟤ꆣ틔짏탐탒념�ꆣ짏쫨홇풻ꆣ뎼슄퓢몦ꆣ
葴죊쫅ꆣ핵홲늻필ꆣ葴솼퇔�ꆣ魲푴횼쏣홉ꆣ푓폞한ꆣ맊뎼늻룒뇜쯀ꆣ론슄
裲쮴쫜쏼ꆣ틔쳬쿂黩酮ꆣ뛸캴슄틔캻黩颷튲ꆣ魲놱钳ꩱ릣ꆣ컷죖캴�ꆣ菉뫓횮꾏
캴욽ꆣ컥蹘횮퇽럕캴뷢ꆣ짺죋횮벲뿠녍퓚ꆣ뎯춢횮훆뛈캴탞ꆣ�莦賒뿕ꆣ蟸폃
ꩱ좱ꆣ만캴뿉틔룟헭齯폝튲ꆣ뇝쿂돵뙒폮훦ꆣ폐酮쳬쿂횮횾ꆣ틋죕퇓�뎼릫쟤ꆣ
냙裌쫂ꆣ뒹뛸蚖ꆣ퓬쾥틔쟳ꆣ쯄랽菈췢ꆣ폐쯹퍞퇉ꆣ뷱ퟔ슠헾틔臭ꆣ쇹쪮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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틓ꆣ냋퇓펢ꆣꪚ죽钵듳뎼퇶럮لمحꆣ웤쫌迄듽푴횮뎼ꆣ�죫뛸تحج돶ꆣ뫎ퟣ틔
슄헾쫂퓕ꆣ홇뎼펯춢ꆣ훒퇔캴슄쉽슠ꆣ뎼貍탟횮ꆣ쥷평훷뛷짐쫨ꆣ뛸놊헽횮슷
캴蚢튲ꆣ릫쟤듳뎼ꆣ틋뎯쾦튊쳬ퟓ햓뗀ꆣ�앣迄죝ꆣ葴뻽뎼횮쟩쿠뷓ꆣ뛸샭뗀苤
슄틓ꆣ랽뷱ퟔ퓗쿠틔쿂쯄컥죋ꆣ镲뗃뿌쫌ퟹꆣ맊쳬췾늻�ꆣ뻏릪풽ꆣ횼짏
쿂ꆣ齯쓜췹臭ꆣ듋평뻽첫ퟰꆣ뎼첫놰맊튲ꆣퟔ릫쟤틔쿂ꆣ驶�쟥뗘ꆣ퓸캴럮
쳬뉃ꆣ틔돐쿂蚖ꆣ죻헽슷ꆣ춵낲芆짺ꆣ魲뇝쿂짱쉽죧컥뗛ꆣ웤뎼쒪쓜췻쟥맢ꆣ
쯹틋훜뇩蚖ꆣ믝웤즫ꆣ쪹횧쿠�ꆣ뻽뎼폺쏷ꆣ뇝쿂쟳샭릫쟤ꆣ릫쟤쟳샭
뎼�ꆣퟔ짏쿂ퟎퟎ쿠蚖ꆣ쪹�훒죴�샻ꆣ햓헾죴푖풩ꆣ죧듋뛸늻슄�쪧ꆣ늻훂
镎욽헟ꆣ캴횮폐튲ꆣퟔ맅뗛췵ꆣ뻓낲酝캣횮탄늻쿠벰ꆣ맊늻뗃뷔黩쉽뗛쏷췵ꆣ킡
뎼쫨�ꆣ�틋벰듋ꆣꪚ늻죌쎰顳춵떓ꆣ틔�쉽뎯ꆣ럼캩뇝쿂짮酺횮ꆣ짏쇮훐쪹탻
뢶퓗뎼ꆣ폝쟤쯹짏쫨ꆣ쟐횱뿉ꪄꆣ퓗뎼쇮뫼돾쪒艡뛎컄닽퇓펢ퟠ쫂ꆣ틲틔뱻
홇黩�ꆣ 

  推事 

酣컥쓪헽퓂ꆣ녏달뙒쪷풬꺐쪽ꆣ쫜퓗뎼샮셸뢮쏜횼ꆣ췆쟠훝듌쪷蒢죊�ꆣ폐쯹
鱒죨�짵ꆣ벰黩쫌뙒쪷ꆣ뛸죊�죫黩듳쮾醗ꆣ쪽탄늻ퟔ낲ꆣ틲艽웰퇔횮ꆣ蒢
릫홞쫌뙒풻ꆣ뇋죋貦쒳앐뛸齯뙙ꆣퟔ쫇췹쫂ꆣ쒳늻뷩金ꆣ쪽냝홸횮ꆣ 

쮷뛾쓪쪮퓂ꆣ쟘쇮퇔탂돽녏달뙒쪷ꆣ췆훝쪷푓솦쪿ퟓ랸램ꆣ쪹�貢ퟠꆣ화لمح
뙒쪷홞풻ꆣ캴붛ퟠ쫂ꆣ틋솕횮ꆣ킦풻ꆣ평臭쯹뇣ꆣ蚖ퟷ쫖ꃮꆣ폖뚼늻闔ꆣ벰ퟠ늻
띑뎼ꆣ짏蚖솦쪿횪럱ꆣ貦풻ꆣ푓쪷늻횪ꆣ짏풻ꆣ貦ꩱ蚾푓쪷ꆣ�쓜췆쫂ꆣ
쇮램맙훘췆ꆣ쇮퇔쏢맙ꆣ 

뒹린풪쓪쯄퓂ꆣ녏달뙒쪷챋طيꆣ내화췵ꩺꆣطيퟠ鏾ꃮ齯ꆣ葴쳬헙튊풑蚖ꆣ
طي裌ퟠ늻�ꆣ葴쳬늻邂풻ꆣ쟤듳퇅횮쪿ꆣ꺔葥폐쪹ꆣ듋ꩺ늻볙쟤튲ꆣ쯬쇮طي
뫓컷녏�ꆣ 

낲죽쓪뻅퓂냋죕ꆣ캺풪훒黩辈틗횮쯹颋ꆣ엤쇷蹘뇭ꆣ첫ퟓ荗짤듞�짷ꆣ陼豭싊
뢮ꪚ맂뙂뗈ꆣ쯍훁붼췢ꆣ틗횮듳얭ꆣ迍쪹죋핟룦ꆣ葴쳬쇮녏달뙒쪷金쯘췆蚖ꆣ
쁭쪹훐쪹듙웈ꆣ홓쇮颋돉웤쫂ꆣ金쯘裌헽늻쫜쏼ꆣ葴쳬얭ꆣ金쯘ퟠ풻ꆣ풪훒랸ퟯ
엤쇷ꆣ�짷뗈틔퍈맊쿠쯍ꆣ한黩뿉�ꆣ죴틔黩활랴ꆣ뎼�핟�짱쏷ꆣ컴역풽틔랴
럼필ꆣ駨늼ꩱퟠ쫂ꆣ뿞웤賆쿂ꆣ鵨뎯늻ퟸꆣ魲풪훒ퟯ럇역풽ꆣ뇝쿂�볓ힷ쯍횮
ퟯꆣ葴쳬틢뷢ꆣ평쫇ꭀ쏢ꆣ 

쳬貚쯄�쪮뛾퓂쪮쇹죕ꆣ陼컷菉췆ꆣ벰ퟳ폒톲쪹ꆣ뷔앟쮾훘蓕ꆣ뇈臭�닮탂죋ꆣ
钵폐룄틗ꆣ볈늻붛뻃ꆣ컉헂돌ꆣ틋몆鏱뗄좻릫헽뺫뺚헟ꆣ쇮쪼쒩貣횪ꆣ늻뗃�
쳦鍑ꆣ죴齯좱쪧ꆣ훁룄�镲�쯙ꆣ틔黩냽�ꆣ 

앤풪풪쓪쪮퓂쯄죕ꆣ횪陼췆컷췆쫌뙒쪷룷튻죋ꆣ앟쮾틔췆黩훘蓕ꆣ했쇮뗚튻
뗮훐춬횪陼췆ꆣ뗚뛾뗮훐춬횪컷췆ꆣ죔럖죕쫜쫂ꆣ튻죋폐맊ꆣ춬췆뇣횪ꆣ쿈쯹훃
췆맙뛾虔ꆣ했춣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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붨훐죽쓪뻅퓂ꆣ뙒쪷앟ퟠꆣ웤췆횪뙒쪷닮쪹룄틆ꆣ웤菉췆벴룄죫ꆣ앦샽뫏폐췆
맙ꆣ뷱했훃菉虔ꆣ앣놾췆뙒쪷춬췆ꆣ뙒쪷뽶폐룄틆ꆣ늻쪧룹놾ꆣ죴럇슚헆튊죎맙ꆣ
쫖솦췢ꆣ했뵯쪮쓪돤뱚쇏뗈ꆣ좡��ꆣ횼ꆣ틀ퟠꆣ 

풪뫍컥쓪쯄퓂ꆣ쏼녏달뙒쪷韮貎ꆣ췹陼뚼내듳貢쇮뫼�쫂ꆣ镲뛅膆黩陼뚼쇴쫘ꆣ
쯘邺�ꆣ闾녉끬싥돇횮놱ꆣ��앣웤늿쿂폚놱�ꆣ膆틢黩녉ꆣ쯬裌펍횮ꆣ듾쁍
헟쯄쪮죋ꆣ貎볈내웤쫂ꆣ膆틔黩늻횱ꆣ쏜뇭횮ꆣ貎쯬뗃ퟯꆣ膆貢돑웤쯞얭ꆣ
쟒틔뗃�黩릦ꆣ짏뇭횸쏷�黩녉횮ꃮꆣ짏탅뛸늻틉ꆣ퓗뎼틔ꩺ듳틋貏ꆣퟠ했뢲횮ꆣ
쏼쫌뙒쪷샮풪쯘뻍뢲퇉ꆣ膆펭슷틔ꩺ돉룦ꆣ풪쯘횮컥죕ꆣ녍웤쟴틔�ꆣ膆듳
쟒얭ꆣ퍈ힷ쯍짏�횮ꆣ풪쯘늻듰ꆣ膆쯬짏쫨ꆣ폖햓풪쯘ꆣ풪쯘�ퟠ퇔캴꺅ꆣ
짏얭풻ꆣ돶�쏼ꆣ풪쯘풻ꆣ뎼캴녍푾ꆣ짏폖풻ꆣ쟒좥ꆣ풪쯘迍ퟠ풻ꆣ뎼튻돶ꆣ늻
迍뗃튊뇝쿂ꆣ웲죝녍푾ꆣ짏틢짔뺏ꆣ풪쯘녍퇔�풩ꃮ쏷냗ꆣ짏쓋컲풻ꆣ럇쟤쫫쓜
뇦횮ꆣ钵퓂ꆣ뺹뗃헦�ꆣ풪쯘평쫇黩镲웷훘ꆣ샛�뵯쫂훐ꆣ쎿쏀맙좱ꆣ뇘횸풪
쯘퇉ꆣ 

냋쓪뻅죕ꆣ뙒쪷훐�톦듦한ퟠꆣ꺔쮾醪쫜쫂췆뾱뗈ꆣ앟훐앦샽ꆣ벰앤풪풪쓪쪮퓂
쯄죕ꆣ뙒쪷듳럲듞뽶훘ퟠꆣ좡쫌뙒쪷뗮훐쫌뙒쪷룷뛾죋ꆣ릲돉쯄췆ꆣꩱ틔陼컷췆
黩쏻ꆣ폖룷럖뺩돇화쮾ꆣ벰뗀훝뢮ꆣ黩陼컷횮쿞ꆣ죕葴앟풺쫜쫂ꆣ죕葴뗮풺
쫜쫂ꆣ웤훐튻죋폐맊ꆣ葴춬췆뇣횪헟ꆣ럼틔쯹럖화쮾ꆣ벰뢮훝黩쿞ꆣ틑뚨ꆣ쫂죴
臣훁ꆣ齯샽뻹럖ꆣ蒡헟葴췆뺫ꆣ헟葴샴쓜쒪풇ꆣ뷱했늻틔陼컷黩쿞ꆣ틠늻
틔좡죕죕쫜쫂ꆣ떫했틀앦했쯄췆뙒쪷ꆣ쇮�굨쫜쫂ꆣ훜뛸迍쪼ꆣ죧듋葴닅폃
뻣햹ꆣ蓚틝뇘뻹ꆣ웤醪뺉췆쫂ꆣ폐뱳샕ꆣ죴튻튻슄ퟠꆣ酝龩쉽슠ꆣ쿂ꆣ
했쫂靬쇷ꆣ횼ꆣ틀ퟠꆣ 

첫뫍뛾쓪죽퓂ꆣ훐闸쿂ퟠꆣ뙒쪷앟췆쫂ꆣ뽶폐쳘탻ꆣ틠헽ꆣ醪뎯맙랸ퟯꆣ
ힼꩺ맙쇮ꆣ쿈ퟠ췆ꆣ룱쪽뻟듦ꆣ뫏릲ퟱ쫘ꆣ뎼뗈했뇣쳡앥ꆣ횼ꆣ틀ퟠꆣ 

쯄쓪냋퓂ꆣ뙒쪷훐�캺? ퟠꆣ화뗀훝뢮냙탕ꆣ풄앟ퟠ쫂ꆣ뛠닮뙒쪷췆�ꆣ뎼뿖龩
蓚훝뽨ꆣ쿈했닮뛈횧釴늿چ풺맙躧醗헟췆뾱ꆣ폖룷뗃죽쮾쪹짪ꆣ띑풺맙죋钵
늻뛠ꆣ샽貣헆풺蓕핮뾃ꆣ뷱화뗀퍞달쪹쒻훐에맙ꆣ짙늻쿂컥쇹죋ꆣ했웤훐躧醗
헟ꆣ캯쇮췆�ꆣ죧샛췆폐蓚ꆣ쓜톩풩鳾ꆣ죴뙒쪷앟좱맙ꆣ뇣쇮슄ퟠꆣ迄횮ꆣ 

  出使 

貞觀四年。監察禦史王凝。使至益州。刺史高士廉勳戚自重。從眾僚候之昇僊亭。
凝不為禮。呵卻之。士廉甚恥恚。至五年。入為吏部尚書。會凝赴選。因出為蘇
湖令。 

十七年。監察禦史汲師。巡獄至長安。縣令李乾祐不知禦史至。巡訖。將上馬。
乾祐始來。師顧見。不言而去。乾祐深憾之。二十年四月。乾祐除禦史中丞。遂
出為新樂令。 

顯慶三年七月。監察禦史胡元範使越巂。至益州。駙馬都尉喬師望為長史。出迎
之。先是。敕斷迎使臣。師望託言他行。元範引卻。不與相見。師望又忿憾。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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轡專道。徐反駐後塵。及元範按劾其枉僧事。師望素與許敬宗善。先驛奏之。元
範及迴。免官。 

麟德二年十月。徵劉仁軌。次於萊。舍於驛西廳。夜已久。有禦史至。驛人白曰。
西廳少佳。有使止矣。曰誰。曰。帶方州刺史。禦史令移卻。仁軌遽就東廳。既
至。拜憲大夫。其禦史媿不自安。他日。謂侍禦曰。諸公出使。當須振舉冤滯。
發明耳目。興行禮義。無為煩擾州縣。而自重其權。指行中曰。只如某侍禦。夜
到驛中西廳。所校幾何。苦死遣移。乃就東廳。豈忠恕之事耶。願諸公勿為也。
諸禦史莫不翕然自誡。 

乾封二年二月。韋思謙除侍禦史。與公卿相見。未常行拜禮。或勉之。約曰。鵰
鶚鷹鸇。豈眾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禦史銜
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懾州縣。誠曠職耳。 

開元五年。監察禦史杜暹。往磧西覆屯。會郭虔瓘與史獻等不協。更相執奏。詔
暹按其事實。史獻以金遺。暹固辭。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
得已。受之。埋於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十二年四月六日敕。禦史出使。非充按察覆囚。不得輒差判官。其出使日。皆於
側門進狀。取處分。 

十三年三月十三日敕。禦史出使。舉正不法。身苟不正。焉能正人。如聞州縣祗
迎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僕不若。作此威福。其如禮何。今後申明格式。不得
更示威權。 

大歷十四年六月敕。郎官禦史充使。絕本司務者。改與檢校及內供奉裏行。 

元和四年。監察禦史元稹出使東蜀。劾奏故節度使嚴礪。違制擅賦。礪雖死。其
屬郡七州刺史。皆坐責罰。 

六年九月。以前湖南觀察使李眾為恩王傅。初。眾舉按屬內刺史崔簡罪。禦史盧
則就鞫得實。使還。而眾以貨遺所推令史。至京。有告者。令史決流。盧則停官。
故眾亦坐焉。 

七年閏七月敕。前後累降制敕。應諸道違法徵科。及刑政冤濫。皆委出使郎官禦
史。訪察聞奏。雖有此文。未嘗舉職。外地生人之勞。朝廷莫得盡知。今後應出
使郎官禦史。所歷州縣。其長吏政俗。閭閻疾苦。水旱災傷。並一一條錄奏聞。
郎官宜委左右丞句當。並限朝見後五日內聞奏。並申中書門下。如所奏不實。必
議懲責。 

  知班 

貞觀六年八月。唐臨為殿中侍禦史。大夫韋待價責臨以朝列不整。臨曰。此亦小
事。不足介意。請今日已後為之。明日。江夏王道宗。共大夫離立私談。臨趨進
曰。王亂班。道宗曰。共大夫語。何至於是。臨曰。大夫亦亂班。韋失色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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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慶四年。侍禦史張由古知班。凡亂班多是尚書郎。由古每唱言。員外郎小兒難
共語。喚引駕鼻衡上行。朝士側目鄙之。 

大足元年。王無競為殿中侍禦史。正班於閣門外。宰相團立於班北。無競前曰。
去上不遠。公雖大臣。自須肅敬。以笏揮之。請齊班。當時朝議。是非參半。 

景龍二年。左臺禦史崔蒞。彈班不肅。上表曰。臣聞叔孫通睹漢朝儀多闕。尊卑
失序。所以分別上下。申明禮儀。於是群臣知天子之至尊。高祖知皇帝之為貴。
此皆由班秩不忒。威儀容止不差。是故作孚萬邦。用刑四海者也。臣竊見在朝百
僚。多不整肅。公門之內。詎合論私。班列之中尤須致敬。或縱觀敕目。或旁閱
制詞。或交首亂言。或越班問事。或私申慶弔。或公誦詩篇。或笑語諠諠。或行
立怠惰。承寬既久。積習如常。不增祗懼之容。實紊矜莊之典。臣謬膺推擇。叨
掌糾彈。見無禮於朝廷。誠是臣之深恥。況西戎獻款。北狄來賓。恐觀中國之失
儀。招外蕃之所誚。更若知而故犯。不革前非。望即停其入內。量行貶削。 

開元元年正月。殿中侍禦史出使盡。監察裏行翟璋知班。乃牒中書省。勘侍郎王
琚。及太子左庶子竇希瓘入晚。遂為所擠。出授岐陽縣令。 

七年正月二十一日。上禦紫宸殿。朝集使魏州長史敬讓。辰州長史周利貞俱欲奏
事。左臺禦史翟璋監殿廷。揖利貞先進。讓以父暉為利貞所斃。不勝憤恨。遂越
次而奏。利貞受武三思使。枉害臣父。璋劾讓不待監引。請付法。上曰。讓訴父
枉。不可不矜。朝儀亦不可不肅。可奪一季祿而已。貶利貞為邕州長史。 

貞元十四年閏五月。侍禦史殿中鄒儒立。以太子詹事蘇弁入朝。班位失序。對仗
彈之。弁於金吾仗待罪數刻。特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貞元三
年。禦史中丞竇參敘定班位。移詹事班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乃引舊制班立。臺
官詰之。乃紿雲。已白宰相。請依舊制。故儒立彈之。 

  雜錄 

垂拱元年正月十二日敕。兩京度人。令禦史一人檢校。其月二十六日敕。禦史糾
獲罪狀。未經聞奏。不得輒便處分。州官府司。亦不得承受。 

其年二月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石。不須防守。其有搥鼓石者。令禦史受狀
為奏。 

三年十二月。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言。舊制有禦史監軍。今未差遣。恐虧失節度。
夫古將軍出師。君授之鈇鉞。閫外之事。皆使裁之。如聞被禦史監軍。乃有控制。
軍中小大之事。皆須承稟。非所以委專征也。以卑制尊。禮便不可。不許。 

景龍元年九月十九日敕。選擇禦史。令本司長官共中書門下商量。並錄由歷進奏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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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敕。左右藏太倉署。差禦史監知出納。至二十一年三月
十九日敕。監倉庫各定禦史一人。一年一替。左右巡禦史。亦各定一人。一季一
替。並不得改換及差使。 

天寶二年八月七日敕。所置禦史。職在彈違。雜充判官。誠非允當。其諸道節度
使。先取禦史充判官者。並停。自今已後。更不得奏。若切須奏者。不得占臺中
缺。其本臺長官充使者。不在此限。 

四載十一月十六日敕。禦史宜依舊制。黃卷書缺失。每歲委知雜禦史長官。比類
能否。送中書門下。改轉日褒貶。 

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敕。風憲之地。百寮準繩。頃者有司。殊非慎擇。其禦史須
曾任州縣理人官者。方得薦用。 

寶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禦史大夫嚴武奏。應在外新除禦史赴臺。停止店肆。事
亦非宜。仍令所在給公乘發遣。以為永例。敕旨。依奏。 

建中三年九月一日敕。禦史大夫中丞奏授禦史。便充臺中職掌者。宜占缺。以後
並依此處分。 

貞元十二年十月。禦史臺奏。伏準貞元二年班序敕。諸使下三院禦史。有本官是
常參官兼者。即入本官班。如內供奉裏行。即入禦史班。緣使下禦史稍多。近例
並不在內供奉班內。臣等參詳。伏請自今已後。請使下禦史內供奉者。入門日。
並依宣政殿前班位。次員外郎之後。在正臺監察禦史之上。便為常式。庶協通規。
敕旨。依奏。 

元和六年三月。禦史臺奏。準令。用未後決囚者。請不過申時。如敕到府及諸司。
已未後至者。伏乞至來日。仍請勒本司。準舊例。與禦史同臨引決。敕旨。依奏。 

長慶三年八月。禦史臺行從印一面。出使二面。比來禦史出使推按。或用廢印。
或所在取州縣印文狀。伏以使臣銜命推案。事須用印。無非切要。既於所在求印。
事以漏洩。伏請令有司鑄造。從之。 

太和四年三月。禦史臺奏。三院禦史盡入。到朝堂前無止泊處。請置祗候院屋。
知雜禦史元借門下直省屋後簷權坐。知巡禦史元借禦書直省屋後簷權坐。每日早
入。至巳時方出。入前後並本所由自門下直省院西。京兆尹院東。有官地。東西
九十尺。南北六十尺。請準長慶元年八月。於中書南給官地。度支給錢。 

置僕射祗候院例。給此地充三院禦史祗候院。請度支給錢一千貫文。臺司自句當。
從便起造。伏以禦史風憲之職。行止有常。朝堂祗事。每日須入。從前假借。不
遑啟居。或與吏伍相參。或當食無所。今伏請前件地名。及起舍價。伏乞聖慈。
允臣所請。敕旨。依奏。 

會昌二年九月。禦史中丞李回奏。文武常參。據品秩令式。合置引馬。臣伏以車
服之制。並示等威。著在典章。所宜遵守。近者班行之士。官位已高。或以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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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謙。或以簡便為意。卒相倣傚。不置引馬。街衢之內。品秩莫分。事涉因循。
頗乖典故。其文武常參官。起今已後。並據品秩。準例置引馬。其有合置不置。
許臣司糾舉。罰一月俸料。如違犯不已。請具奏聞。庶存制度。用表官榮。敕旨。
依奏。 

唐會要卷六十三 

 史館上 

  史館移置 

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祕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
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此職。及大明宮初成。置史館於門下省之南。 

開元十五年三月一日。宰臣李林甫監史館。以中書地切樞密。記事者宜其附近。
史官諫議大夫尹愔。遂奏移於中書省北。其地本尚藥局內藥院。 

  諸司應送史館事例 

祥瑞。禮部每季具錄送。天文祥異。太史每季並所占候祥驗同報。蕃國朝貢。每
使至。鴻臚勘問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裏遠近。並其主名字報。蕃夷入寇及來
降。表狀。中書錄狀報。露布。兵部錄報。軍還日。軍將具錄陷破城堡。傷殺吏
人。掠擄畜產。並報。變改音律。及新造曲調。太常寺具所由及樂詞報。州縣廢
置。及孝義旌表。戶部有即報。法令變改。斷獄新議。刑部有即報。有年。及飢。
並水旱蟲霜風雹。及地震流水泛溢。戶部及州縣。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賑貸存
恤同報。諸色封建。司府勘報。襲封者不在報限。京諸司長官。及刺史都督護。
行軍大總管。副總管除授。並錄制詞。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刺史縣令善政
異跡。有灼然者。本州錄附考使送。碩學異能。高人逸士。義夫節婦。州縣有此
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實。每年錄附考使送。京諸司長官薨卒。本司責由歷狀跡
送。刺史都督都護。及行軍副大總管已下薨。本州本軍責由歷狀。附便使送。公
主百官定諡。考績錄行狀諡議同送。諸王來朝。宗正寺勘報。已上事。並依本條
所由。有即勘報史館。修入國史。如史官訪知事由。堪入史者。雖不與前件色同。
亦任直牒索。承牒之處。即依狀勘。並限一月內報。 

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史館奏。前件事條。雖標格式。因循不舉。日月已深。
伏請申明舊制。各下本司。從之。 

大歷十四年正月已後。至今年十月已前。所有事跡。各限敕到一月日報。從此已
後。外州縣及諸軍諸使。每年一度。附考使送納。在京即每季申。便為恆例。敕
旨。依奏。 

  修前代史 

武德四年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嘗從容言於高祖曰。近代已來。多無正史。
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於周隋。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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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後。恐事跡湮沒。無可紀錄。至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司典序言。史官紀
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自有魏至乎陳隋。莫不自
命正朔。綿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然而簡牘未編。紀傳鹹闕。炎涼已積。
謠俗遷訛。餘烈遺風。泯焉將墜。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良直。
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祕書丞令
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周史。中書令封德彜。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
大理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
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祕書丞魏徵。可修齊史。祕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
府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綿歷數載。竟不就而罷。修撰之源。自德棻始。至貞
觀三年。於中書置祕書內省。以修五代史。 

貞觀十年正月二十日。尚書左僕射房元齡。侍中魏徵。散騎常侍姚思廉。太子右
庶子李百藥。孔穎達。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中書舍人許敬宗等。
撰成周隋梁陳齊五代史。上之。進階頒賜有差。 

二十年閏三月四日詔。令修史所更撰晉書。銓次舊聞。裁成義類。其所須可依修
五代史故事。若少。學士量事追取。於是司空房元齡。中書令褚遂良。太子左庶
子許敬宗。掌其事。又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著作郎劉子翼。主客郎中
盧承基。太史令李淳風。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主客員外郎
崔行功。刑部員外郎辛邱馭。著作郎劉允之。光祿寺主簿楊仁卿。禦史臺主簿李
延壽。校書郎張文恭。並分功撰錄。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儀郎敬播。
主客員外郎李安期。屯田員外郎李懷儼。詳其條例。量加考正。以臧榮緒晉書為
本。捃摭諸家。及晉代文集。為十紀。十志。七十列傳。三十載紀。其太宗所著
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稱制旨焉。房元齡已下。稱史臣。凡起例皆播獨
創焉。以其書賜皇太子。及新羅使者。各一部。 

顯慶元年五月四日。史官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三十卷。太尉無忌進之。四年二月。
太子司更大夫呂才。著隋紀二十卷。其年。符璽郎李延壽。撮近代諸史。南起自
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為南北史。上自製序。 

景龍三年十二月。太常少卿元行沖。以本族出於後魏。未有編年之文。乃撰魏典
三十卷。事詳文簡。為學者所稱。初。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
魏收魏史。以為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因姓司馬氏。以應石文。行沖難尋事跡。以
後魏道武帝名犍。繼晉受命。又考校讖符。特著論以明之。 

光化三年。直史館柳璨。以劉子元所撰史通。議駁經史過當。紀子元之失。別纂
成十卷。號柳氏釋史。又號史通析微。 

  修國史 

貞觀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元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
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太宗遣諫議大夫褚遂良讀之。前始讀太宗初生祥瑞。遂感
動流涕曰。朕於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復得。因悲不自止。命收卷。
仍遣編之祕閣。並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寫者亦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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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元年閏五月二十三日。史官太尉無忌等。修貞觀實錄畢。上之。起貞觀十五
年至二十三年。勒成二十卷。 

顯慶元年七月三日。史官太尉無忌。左僕射於志寧。中書令崔敦禮。國子祭酒令
狐德棻。中書侍郎李義府。崇賢學士劉允之。著作郎楊仁卿。起居郎李延壽。祕
書郎張文恭等。修國史成。起義寧盡貞觀末。凡八十一卷。藏其書於內府。至四
年二月五日。中書令許敬宗。中書侍郎許圉師。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楊仁卿。
著作郎顧允。受詔撰貞觀二十三年已後。至顯慶三年實錄。成二十卷。添成一百
卷。是日。封敬宗子選為新城縣男。德棻子進封彭陽縣公。圉師封平恩縣公。淳
風封昌樂縣男。仁卿封餘杭縣男。允子並加諫議大夫。賞修實錄之功。上以敬宗
所紀。多非實錄。謂劉仁軌等曰。先朝身擐甲冑。親履兵鋒。戎衣霑馬汗。鞮鍪
生蟣蝨。削平區宇。康濟生靈。數年之間。四海寧晏。方始歸功上帝臨馭下人。
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卿等必須窮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鴻勳。鹹使詳備。
至如先朝作威鳳賦。意屬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遲敬德傳內。又嘗幸溫湯教
習。長圍四合。萬隊俱前。忽然雲霧晝昏。部伍錯亂。先聖既睹斯事。恐其枉法
者多。遂潛隱不出。待其整理。然後臨觀。顧謂朕曰。振旅訓兵。國之大典。此
之錯失。於法不輕。我若見之。必須行法。一虧軍政。得罪人多。我今不出。良
為於此。今乃移向魏徵傳內。稱是徵之諫語。此皆乖於實錄。何以垂之後昆。朕
嘗從幸未央宮。辟仗已過。忽於軍中見一人。身帶橫刀。其人雲。聞辟仗至。怕
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覺。遂伏不敢動。先聖斂轡即還。顧謂朕曰。此事若發。數
人合死。汝可於後堂伺看。早放出之。史家唯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真。郝處俊奏
曰。先聖仁恩。觸類皆是。臣弟處傑往年宿衛之日。被差腰輦供奉。見有三衛誤
拂禦衣。此人怕懼。五情無主。先聖謂之曰。此間無禦衣。我不謂汝作罪過。不
須怕懼。上謂處俊曰。此亦須入史。至三月。詔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
軌。吏部侍郎同三品李敬元。中書侍郎郝處俊。黃門侍郎高智周等。並修史。仁
軌等於是引左史李仁實。專掌其事。將加刊改。會仁實卒官。又止。長安三年正
月一日敕。宜令特進梁王三思。與納言李嶠。正諫大夫朱敬則。司農少卿徐彥伯。
鳳閣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直史館吳兢等。修唐史。
採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長懸楷則。以貽勸誡。神龍二年五月九日。左散騎常
侍武三思。中書令魏元忠。禮部尚書祝欽明。及史官太常少卿徐彥伯。祕書少監
柳沖。國子司業崔融。中書舍人岑羲。徐堅等。修則天實錄二十卷。文集一百二
十卷。上之。賜物各有差。 

開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劉子元。吳兢。撰睿宗實錄二十卷。則天實錄三
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成。以聞。又引古義白於執政。宰相姚崇奏曰。伏見貞觀
十七年。監修國史房元齡。與史官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修高祖實錄二
十卷。太宗實錄二十卷成。制封元齡一子為縣男。賜物一千段。封敬宗一子為高
陽男。賜物七百段。敬播改授司議郎。賜物五百段。並降璽書褒美。又神龍二年
五月。監修國史中書令魏元忠。與史官太常少卿徐彥伯。國子司業崔融等。修則
天實錄三十卷成。封元忠一子為縣男。賜物一千段。彥伯等各賜爵二等。物五百
段。自餘卑官加兩階。物段准處分。仍並降璽書褒美。今史官劉子元吳兢等。撰
睿宗實錄。又重修則天中宗實錄。並成。進訖。准撰太宗實錄例。監修官已下。
加爵及賜。今子元援引古今。欲臣聞奏。臣謹尋故實。例有恩賞。事屬當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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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為準。子元等始末修撰。誠亦勤勞。敘事紀言。所錄雖重。承恩賜命。固不在
多。子元等請各賜物五百段。許之。 

至德二載十一月二十七日。修史官太常少卿於休烈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
錄四十七卷。起居注並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在興慶宮史館。並被逆賊焚燒。
且國史實錄。聖朝大典。修撰多時。今並無本。望委禦史臺推勘史館所由。並令
府縣搜訪。有人收得國史實錄。能送官司。重加購賞。若是官書。並捨其罪。得
一部超授官。一卷賞絹十疋。數月惟得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韋述。賊陷入
東京。至是。以其家先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官。大歷三年。起居舍人兼修史令
狐峘。修元宗實錄一百卷。峘著述雖精。屬喪亂之後。起居注亡失。纂開元天寶
間事。唯得諸家文集編。其詔冊名臣傳記。十無三四。後人以漏略譏之。 

建中元年七月。左拾遺史館修撰沈既濟。以吳兢所撰國史則天事為本紀。奏議駁
之曰。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正君臣。以維邦家。前端千古。後法萬代。使其
生不敢差。死不忘懼。緯人倫而經世道。為百王準的。不止屬辭比事。以日繫月
而已。故善惡之道。在乎勸誡。勸誡之柄。在乎褒貶。是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
升降幾微。髣彿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況鴻名大統。其可以貸乎。伏以則天
皇後。初以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功茂矣。及宏道之際。孝和以長君嗣位。而
太后以專制臨朝。俄又廢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圖稱籙。移運革名。牝司鷰啄之
蹤。難乎備述。其後五王建策。皇運復興。議名之際。得無降損。必將義以親隱。
禮從國諱。苟不及損。當如其常。安可橫絕彜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
正名。夏殷二代。為帝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吳楚越之君。為王者百有
餘年。而春秋書之為子。蓋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過者抑之。不及者援之。
不以弱減。不為僭奪。握中持平。不振不傾。使其求不可得。而蓋不可掩。斯古
君子所以慎其名也。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柔乘剛。天紀倒張。進以強
有。退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稱之為太后。不宜曰上。孝和雖迫母后之命。降
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史臣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
景龍已前。天命未集。徒稟後制。假臨大寶。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史臣追書。
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辨正。載筆
執簡。謂之何哉。則天廢國家歷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立周七廟。鼎命革
矣。徽號易矣。旂裳服色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歷。而列為唐書帝紀。徵諸禮
經。是謂亂名。且孝和繼天踐阼。在太后之前。而敘年製紀。居太后之下。方之
躋僖。是謂不智。詳今考古。並未為可。或曰。班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後
以續帝載。豈有非之者乎。答曰。昔高後稱制。因其曠嗣。獨有分王諸呂。負於
漢約。無遷鼎革命之甚。況其時孝惠已沒。孝文在下。後宮之子。非劉氏種。不
紀呂後。將紀誰焉。雖雲其然。議者猶謂不可。況遷鼎革命者乎。或曰。若天後
不紀。帝緒缺矣。則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繫乎。答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暮
年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忌。裂為二
紀。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今
請併天後紀。合孝和紀。每於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正月日。
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
而禮不違常。名禮兩得。人無間矣。其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才藝智
略。年辰崩葬。別纂錄入皇后列傳。於廢後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
后雲。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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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元年九月。監修國史宰臣韋執誼奏。伏以皇王大典。實存簡冊。施於千載。
傳述不輕。竊見自頃已來。史臣所有修撰。皆於私家紀錄。其本不在館中。褒貶
之間。恐傷獨見。編紀之際。或慮遺文。從前已來。有此乖闕。自今已後。伏望
令修撰官。各撰日歷。凡至月終。即於館中都會詳定是非。使置姓名。同共封鎖。
除已成實錄撰進宣下者。其餘見修日歷。並不得私家置本。仍請永為常式。從之。 

元和二年七月。太僕寺丞令狐丕。進亡父故史官峘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詔付史
館。 

五年十月。宰臣裴? 。與史官蔣乂等。撰德宗實錄五十卷。獻之。 

長慶二年十月。敕翰林侍講學士諫議大夫路隨。中書舍人韋處厚。兼充史館修撰。
修憲宗實錄。仍分日入史館修實錄。未畢之間。且許不入內署。仍放朝參。 

會昌元年四月敕。憲宗實錄。宜令史館再修撰進入。其先撰成本。不得注破。並
與新撰本同進來者。至三年十月。宰臣兼監修國史李紳。與修史官鄭亞等。修畢
進上。賜銀器錦綵有差。至大中二年十一月。又降敕曰。憲宗實錄。宜施行舊本。
其新本委天下諸州府察訪。如有寫得者。並送館。不得隱藏。 

大中五年七月。宰臣崔龜從等。撰續唐歷三十卷。 

八年三月。宰臣監修國史魏? 。修成文宗實錄四十二卷。上之。史館給事中盧耽。
太常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告。頒賜銀器錦綵有差。 

大順二年二月。敕吏部侍郎柳玭等。修宣宗懿宗僖宗實錄。始丞相監修國史杜讓
能。三朝實錄未修。乃奏吏部侍郎柳玭。右補闕裴庭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
郎李允。太常博士鄭光庭等五人修之。踰年。竟不能編錄一字。惟庭裕採宣宗朝
耳目聞睹。撰成三卷。目曰東觀奏紀。納於史館。又龍紀中。有處士沙仲穆。纂
野史十卷。起自太和。終於龍紀。目曰太和野史。 

  在外修史 

開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詔。右羽林將軍檢校並州大都督府長史燕國公張說。多識
前志。學于舊史。文成微婉。詞潤金石。可以昭振風雅。光揚軌訓。可兼修國史。
仍齎史本就並州隨軍修撰。 

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太子左庶子吳兢上奏曰。臣往者長安景龍之歲。以左拾遺起
居郎兼修國史。時有武三思。張易之。張昌宗。紀處訥。宗楚客。韋溫等。相次
監領其職。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憲章。苟飾虛詞。殊非直筆。臣愚以為國史之
作。在乎善惡必書。遂潛心積思。別撰唐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於私
室。雖綿歷二十餘年。尚刊削未就。但微臣私門凶釁。頃歲以丁憂去官。自此便
停知史事。竊惟帝載王言。所書至重。倘有廢絕。實深憂懼。於是彌綸舊紀。重
加刪緝。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斷自隋大業十三年。迄於開元十四年春三月。
即皇家一代之典。盡在於斯矣。既將撰成此書於私家。不敢不奏。又卷軸稍廣。
繕寫甚難。特望給臣楷書手三數人。並紙墨等。至絕筆之日。當送上史館。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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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兢就集賢院修成其書。俄又令就史館。及兢遷荊州司馬。其書未能就。兢所修
草本。兢亦自將。上令中使往荊州取得五十餘卷。其紀事疏略。不堪行用。 

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詔左丞相張說。在家修史。中書侍郎李元紘奏曰。國史
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稱之。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
集賢院撰錄。令國之大典。散在數所。且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
而祕其事。望勒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冊舊草不墜矣。從之。 

長慶三年六月。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杜元穎奏。臣去年奉詔。命各據見在史
官。分修憲宗實錄。今緣沈傳師改官。若更求人。選擇非易。沈傳師當分雖搜羅
未周。條目紀綱。已粗有緒。竊以班固居鄉裏。而繼成漢書。陳壽處私家。而專
精國志。元宗國史。張說在本鎮兼修。代宗編年。令狐峘自外郡奏上。遠考前代。
近參本朝。皆可明徵。實有成例。其沈傳師一分。伏望勒就湖南修畢。先送史館。
與諸史官參詳。然後聞奏。庶使官業責成。有始終之效。傳聞摭實。無同異之差。
制可。 

  修史官 

咸亨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詔。修撰國史。義存典實。自今已後。宜令所司於史官
內簡擇堪修人。錄名進內。自餘居史職。不得輒聞見所修史。及行用國史等事。 

長安二年。鳳閣舍人修國史劉允濟嘗雲。史官善惡必書。言成軌範。使驕主賊臣。
有所知懼。此亦權重。理合貧而樂道也。昔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視之如浮雲
耳。但百僚善惡必書。足為千載不朽之美談。豈不盛哉。 

三年七月。朱敬則請擇史官。上表曰。國之要者。在乎記事之官。是以五帝元風。
資其筆削。三王盛業。藉以垂名。此才之難。其難甚矣。何以知其然。昔平王東
遷。歷年六百。齊桓之九合天下。晉文之一戰諸侯。秦穆公遠霸西戎。楚莊王利
盡南海。禮樂文物。? 爾無聞。今之所存。獨載魯史。向若魯無君子。記傳則遺。
雄霸遠圖。必墜於地。可不惜哉。即如齊周小國之主。尚能留意于史冊。齊神武
嘗謂著作郎魏收曰。卿勿見陳元康楊遵彥等。在吾目前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
後代聲名。在於卿手。最是要事。勿謂我不知。及文宣即位。又嘗敕收曰。好直
筆。勿畏懼。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又周文帝之為相也。納柳虯之說。特命書
法不隱。其志在懲勸如此。伏以陛下聖德鴻業。誠可垂範將來。倘不遇良史之才。
則大典無由而就也。且董狐南史。豈止生於往代。而獨無於此時。在乎求與不求。
好與不好耳。今若訪得其善者。伏願勖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更超加美職。使
得行其道。則天下幸甚。鄭惟忠嘗問劉子元曰。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
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猶有良田百頃。黃金
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貨殖矣。如有才而無學。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
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能成其宮室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
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矣。時人以為知言。 

開元二十五年正月八日。以道士尹愔為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知史館事。特賜
朝散階。愔上表懇讓。優詔許衣道士服視事。愔乃受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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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九年十二月。以前河南府王屋縣尉蔣武為右拾遺史館修撰。上重難其職。制
未可下前。召見於延英殿。至是方命官。十二年正月。以工部郎中史館修撰如故。 

其年二月。又薦自左諫議大夫遷祕書少監。修撰如故。時裴延齡貴。欲異同宰相。
乃言於上曰。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之官。史臣修撰。紀朝廷得失之事。其領史
職者。不宜為諫官。故有斯命。 

元和六年六月。宰臣集賢院大學士裴? 奏。史館請登朝官入館者。並為修撰。非
登朝並為直館。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館事。其餘名目。並請不置。仍永為常式。
從之。 

太和六年二月。以諫議大夫王彥威。戶部郎中楊漢公。祠部員外郎蘇滌。右補闕
裴休。並充史館修撰。故事。修撰不過三員。或止兩員。今四人並命。論者非之。 

天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敕。翰林學士職方郎中兼史館修撰張榮。今修撰職名稍
卑。不稱內廷密重。宜充兼修國史。 

  史館雜錄上 

�퍞뻅쓪쪮퓂ꆣ홇흨듳럲훬ퟓ짝짏뇭풻ꆣ뷱퓂쪮쇹죕ꆣ뇝쿂돶쉽횼ꆣ끬뗂틴ꆣ틔
웰뻓펛ꆣ闸뗛췵럱ꆣ잰듺떫님횮쪷맙ꆣ죋훷늻튊ꆣ뷱폻퍈ퟔ퍞퍛ꆣ폃횪뗃쪧ꆣ
뎼틔黩쉽릪앥齯�쫂ꆣ쪷맙쯹쫶ꆣ셸驷녍짆ꆣ뇝쿂ꪚ퍛웰뻓ꆣ쫂齯쪧ꆣ죴틔듋
램苷쪾ퟓ豏ꆣ론폐캴폷ꆣ듳쳆웟냙횮ꆣ쳬쏼齯룄ꆣ훁퓸풪횮ꆣ믲럇짏훇ꆣ
떫훐훷펹뻽ꆣ럇흯뛌ꆣ튊镲쪷횱�ꆣ顏짆邺ꆣ뇘늻쪡릪ퟯ벺ꆣ캨꺔훂풹쪷맙ꆣ
떫뻽짏ퟰ돧ꆣ뎼쿂놰�ꆣ폐튻듋ꆣ뫎뗘쳓탌ꆣ볈늻쓜킧훬춢헛ꆣ뚭뫼齯ꆣ
업쮪퍼ꆣ齯쯀췶ꆣ캨醪쾣횼ꆣ좫짭�몦ꆣ폆폆잧�ꆣ뫎쯹슄뫵ꆣ쯹틔잰
듺늻퍞ꆣ쥷黩듋튲ꆣ 

쪮쇹쓪쯄퓂뛾쪮냋죕ꆣ첫ퟚ홞홇흨듳럲쯬솼풻ꆣ쟤횪웰뻓ꆣ펛뫎쫂ꆣ듳뗖죋
뻽뗃퍞횮럱ꆣ貦풻ꆣ뷱횮웰뻓ꆣ맅횮ퟳ폒쪷ꆣ틔펛죋뻽퇔탐ꆣ짆邺뇘闸ꆣ쫼軗죋
훷늻黩럇램ꆣ늻슄뗛췵릪ퟔ퍞쪷ꆣ첫ퟚ풻ꆣ폐늻짆ꆣ쟤뇘펛횮튮ꆣ쯬솼풻ꆣ쫘
뗀늻죧쫘맙ꆣ뎼슚꺔�륐ꆣ뻽앥뇘闸ꆣهى쫌색蒢풻ꆣ푏쇮쯬솼늻펛ꆣ쳬쿂횮
죋뷔펛횮틓ꆣ첫ퟚ홞랿풪شحم풻ꆣ蟸쪷뫎틲늻쇮뗛췵퍞튊ꆣ貦풻ꆣ蟸쪷짆邺뇘闸ꆣ
뿖폐횼ꆣ맊늻뗃튊튲ꆣ첫ퟚ풻ꆣ틢늻춬ꆣ뷱폻뾴蟸쪷ꆣ죴짆쫂만늻햓ꆣ죴
폐邺쫂ꆣ틠폻틔黩핝ꆣ쟤뿉�臭ꆣ랿풪شحم쯬葨싔蟸쪷ꆣ뇭짏ꆣ첫ퟚ튊쇹퓂
쯄죕쫂ꆣ핚뛠캢컄ꆣ쓋홞풪شحم풻ꆣ컴훜릫필맜닌ꆣ뛸훜쫒낲ꆣ벾폑쫥퇀ꆣ뛸
蟸貎ꆣ횮쯹틔낲짧ꆣ샻졦죋뛺ꆣ쪷맙裌륐ꆣ뫎龩�ꆣ틋벴룄쿷ꆣ횱闸웤쫂ꆣ
훁웟퓂냋죕ꆣ폖홞쯬솼풻ꆣꂖ횪웰뻓ꆣ펛뫎쫂짆邺ꆣ뷱쟚탐죽쫂ꆣ췻ꂖ쪷맙늻
闸컡邺ꆣ튻葴�잰듺钡쫂ꆣ틔黩풪هممꆣ뛾葴�폃짆죋ꆣ릲돉헾뗀ꆣ죽葴돢鞉좺
킡ꆣ늻슠힋퇔ꆣ컡쓜쫘횮ꆣ뵋늻�튲ꆣ流좮욽짺쯹뫃ꆣ뷱틠셔횮ꆣ폐镲뚬ꆣ
늻�톮뛸략ꆣ틠늻퓸뵞폲푌웦꺐ꆣ�랽쟳헤탟ꆣ뇈죕틑臭ꆣ齯볦캶ꆣퟔ럇룠폪
폐쓪ꆣ躟탐葷뷝ꆣ캴蝌앣릫뗈앥놭뻆ꆣퟠ맜뵌ꆣ쎿죕뺤釖ꆣ뵋뷥릫뗈뿯ꆣ
룷틋쏣횮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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뛾쪮뛾쓪뛾퓂웟죕ꆣ첫ퟚ틔샕화�驷蟸ꆣ홞좺뎼풻ꆣ컡횪蓚틝늻춬헟폐뛾ꆣ
샕뷢�驷蟸ꆣ좥캣뻍낲�틄齯쫂ꆣ�늻틝颷ꆣ뛸롆횮뗘ꆣ녍黩تحج쏱ꆣ맅컴틑臭ꆣ
闸쪷늻�ꆣ뷱죕웰뻓ꆣ펛릦顉ꆣ틠黩�蓚ꆣ 

酣뛾쓪뛾퓂틑ꆣ뙙늿짐闸푓뺴ퟚ뎣탞蟸쪷ꆣퟔ헆횪蟸쪷ꆣ펛쫂낢쟺ꆣ돵ꆣ폝
쫀쓏탖앣푓뺴ퟚ뢸춬黩폮컄뮯벰쯹몦ꆣ럢뗂辤镲黩菈쪷짡죋ꆣ苤튊웤쫂ꆣ틲홞죋
풻ꆣ폝쫀믹놻슾ꆣ쫀쓏葴��뛸했듺ꆣ푓짆탄놻骢ꆣ뺴ퟚ葴컨떸틔쟳짺ꆣ뺴ퟚ슄
뛸횮ꆣ벰黩뗂辤솢苷ꆣ쪢볓웤ퟯ邺ꆣ뺴ퟚ볞얮앣ퟳ녏듳貢�뻅쓐ꆣ뻅
놾믊볒죋ꆣ뺴ퟚ��앣믩ꆣ쓋앣뻅쟺钢ꆣ췽볓릦뾃ꆣ腋镎앣蒢컄豏
뗂춬뻭ꆣ뺴ퟚퟓ좢캾�貚쇕豏얮ꆣ뛠뗃ꆣ벰ퟷ貚쇕뢸뺴뗂苷ꆣ쓋첫ퟚퟷ
췾�틔�횮ꆣ웤췾�놾쫇앣豏齯볉ꆣ폖냗훝죋محي킢릧ꆣ큕쟵랲욷ꆣ싊뇸
迄헷룟کꆣ�횪웤얳ꆣ퉵웆횮ꆣ뺴ퟚ폖뱻웤貚�ꆣ띑鵨貢붡헟ꆣ캨챋뚨랽محي킢
릧뛺ꆣ닜쁞쫥蒢늮펢뷔돶웤쿂ꆣ웤첓횇튲죧듋ꆣ룟ퟦ첫ퟚ貍ꆣ뺴능쯹탞ꆣ뛠
풔횱ꆣ뺴ퟚ폖�틔벺郛퓷ꆣ쟺쫂葨룄ꆣ햓헟폈횮ꆣ 

觛뛾쓪ꆣ탞镲헾뱯ꆣ쿈쫇ꆣ폀믕틔ꆣퟳ폒쪷캨뗃貦헌돐횼ꆣ헌쿂활흨ꆣ뷔
늻슄ꆣ컄닽ퟳ�튦ریالꆣ틔黩뗛췵횃펖ꆣ늻뿉쯬齯뱯쫶ꆣ죴늻탻ퟔ퓗쿠ꆣ벴쪷맙쫨
�ꆣ齯迄뗃闸ꆣ쫇죕ꆣ쯬뇭했헌쿂쯹퇔�蟸헾튪ꆣ벴퓗쿠튻죋ꆣ첖黩镲헾뱯ꆣ
쎿퓂럢쯍쪷ꆣ퓗쿠횮镲헾뱯ꆣퟔریال쪼튲ꆣ 

唐會要卷六十四 

 史館下 

  史館雜錄下 

낲죽쓪ꆣ辈틗횮닽ퟚ폻ퟷ腹ꆣ貢衄믊첫ퟓꆣ쯬흐뙒쪷듳럲횪헾쫂캺풪훒ꆣ닽ퟚ
ퟠ퇔ꆣ뿉폃짡죋辈핦黩흃ꆣ핦돵늻푓ꆣ쯬�틔룟맙ꆣ핦놻뇆웈ꆣ쓋苎푓횮ꆣ
닽ퟚ쓋ퟠꆣ풪훒앣첫욽릫훷쯹貙쮾뙙�룟釬붻춨쏜활ꆣ颋퓬핚풻ꆣ훷짏샏틓ꆣ
컡賙꺔銶믊첫ퟓꆣ뿉홞쓍뻃ꆣ镲葴쳬뒺쟯룟ꆣ邺슄웤핚ꆣ쫌색쯎굚ꆣ뿖핦낢
틢ꆣ쓋홞풻ꆣ듳헉럲꺔쫘쯀짆뗀ꆣ뗮훐쫌뙒쪷辈춢ꮕ폖홞풻ꆣ뎯슄뗀ꆣ쾦쯀뿉틓ꆣ
웰뻓색蒢횪軗폖홞풻ꆣ齯魀쟠쪷ꆣ黩ퟓ豏샛ꆣ쏷죕ꆣ짏틽믊첫ퟓ쿠췵벰퓗쿠뗈
뗮춥ꆣ잲닽ퟚ앣풪훒룟釬貦짏잰ꆣ짏홞풻ꆣ뻟쫶웤쫂ꆣ핦貦풻ꆣ뎼뷱죕貦냙ꆣ
했틔貍ꆣ틲薖슕퇔캺풪훒貍늻랴ꆣ뾂쫇닽ퟚ쇮뎼핟췷뛺ꆣ쫇죕ꆣ냙헰釖ꆣ짏
슄핦듋貦ꆣ홞퓗쿠풻ꆣ辈핦荁쟉ꆣ랭뢲킡죋ꆣ쟒뾂쫕뷻ꆣ듽룼뾱蚖ꆣ꺐죕ꆣ폖헙ꆣ
틀잰貦蚖ꆣ닽ퟚ쓋賒핔튴뇆듙횮ꆣ핦튕닽ퟚ퇔풻ꆣ웲뇝쿂뾴좡ꆣ쳬ퟓ잰짐뇆뎼죧
듋ꆣ魲풪훒貍齯랴핚ꆣ쓎뫎폻쇮뎼뿕첓볓핟웤ퟯꆣ뷱듳쫂좥틓ꆣ럼펛횮ꆣ틗횮
닽ퟚꆣ뇘腹짧ꆣ쳬쒬좻ꆣ쇮쯹쮾쟒쫕뷻ꆣ헆홇흨듳럲횪헾쫂훬뺴葴쏜뇭ퟠ풻ꆣ
캺풪훒쯘띑훒헽ꆣ辈핦폖쯹ퟸ齯쏻ꆣ뻣쇮뗖ퟯꆣ뿖쪧쳬쿂횮췻ꆣ볓풔달ꆣ쓋�
풪훒黩룟튪캾ꆣ핦쇷驊훝ꆣ镲죋흨풻ꆣ닽ퟚ뗈냼님떜탄ꆣ쯬앣핦펋흨ꆣ폻鑍활몦
듳뎼ꆣ쯎굚뗈횪핦쟉푰ꆣ뿖鍰솼짆ꆣ쯬앣횮퇔ꆣ쇮웤菈쪡ꆣ쿲쪹핦풪臭늻푓닽ퟚ
첓흃풪훒ꆣ뇘齯뷱죕횮쫂ꆣ쓋쫇ퟔ헐웤뻌ꆣ�흒춨힃ꆣ�떜黩뢣ꆣ늻좻ꆣ믊쯃듹
貢캣틓ꆣ钵쓪ꆣ핦냝هى쫌색ꆣ춬훐闸쿂욽헂쫂ꆣ틲훁쪷ꆣ흸葴쳬貍ꆣ
튊햓흃貦풪훒쫂ꆣ쓋홞훸ퟷퟴ색볦탞蟸쪷藇뺤풻ꆣ蒢컥탞貍ꆣ蒢컥벴ퟓ풪튲ꆣ
햓캺تحج릫쫂ꆣ쫢늻쿠볙ꆣ앣핦뚾쫖ꆣ꺔镲핦횪쫇藇뺤闸횮ꆣ쯹틔볙펚蒢ퟓ풪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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뺤迄죝貦풻ꆣ쫇뺤闸횮ꆣ럇蒢릫탞쫶ꆣ닝놾ꩱ퓚ꆣ웤죋틑췶ꆣ늻뿉핟췷폄믪ꆣ
쇮쿠릫폐맖뛺ꆣ춬탞쪷맙챋쯎뗈ꆣ튊뺤듋貦ꆣ짮꺐횮ꆣ쓋驕풻ꆣ컴뚭뫼맅횮솼
쪷ꆣ벴뷱쫇퇉ꆣ핦ퟔ웭했葨쿷钵ퟖꆣ뺤풻ꆣ죴좡죋쟩ꆣ뫎쏻黩횱륐ꆣ 

뺰لمح뛾쓪쯄퓂뛾쪮죕ꆣ쫌훐뻞풴ꆣ뱯첎푇ꆣ훐闸쇮韮퓙쮼ꆣ뇸늿쫌색ퟚ돾뿍ꆣ
훐闸쫌색쪒훁훒ꆣ腋녏탞蟸쪷ꆣ웤쪷맙첫ퟓ훐퓊蒢횪軗ꆣ틔녏탞헟뛠ꆣ짵黩蟸
쪷횮뇗ꆣ쫇쟳셔쪷슚ꆣퟠ펛쪒훁훒풻ꆣ횪軗ퟔ닟쏻쪿컩ꆣ듽ퟯ뎯쇐ꆣ죽黩쪷
뎼ꆣ퓙죫陼퍞ꆣ뺹늻쓜샕돉蟸뗤ꆣ�뇋臭헟ꆣ뫎퓕ꆣ퇔쮼횮ꆣ웤늻뿉폐컥맊
튲ꆣ뫎헟ꆣ맅횮蟸쪷ꆣ뷔돶ퟔ튻볒ꆣ죧鵨횮쟱쏷ퟓꆣ镸تحج횮뚭뫼쓏쪷ꆣ쿌쓜
솢퇔늻탠ꆣ님화쏻즽ꆣ캴슄뷥틔놊릦ꆣ랽뵞륐ꆣ캨鵨陼퍞ꆣ듳벯좺죥ꆣ훸쫶
齯탲ꆣ靬헂쏒솢ꆣ평쫇늮뛈흉웤늻貍ꆣ릫샭틔黩뿉럙ꆣ辈닌뛾ퟓꆣ뱭횮꺔듺ꆣ
뢵릠菉볒ꆣ횮졾ꆣ뷱헟ꆣ쪷쮾좡쪿ꆣ폐놶陼뺩ꆣ죋ퟔ틔黩�풬ꆣ볒ퟔ띑黩
헾ꆣ쎿폻펛튻쫂ꆣ�튻퇔ꆣ뷔륐쿠튕ꆣ몬뫁늻铠ꆣ맊쫗냗뿉웚ꆣ뛸몹쟠齯죕ꆣ
웤늻뿉튻튲ꆣ잰鵨뾤蟸펋闸ꆣ쿈짏첫쪷ꆣ뢱짏�쿠ꆣ鵨릫쟤쯹ꆣ쪼벯릫뢮ꆣ
쓋짏챭앟ꆣ평쫇쪷맙쯹탞ꆣ�쫂黩늩ꆣퟔ뷼맅ꆣ듋뗀늻탐ꆣ쪷뎼뺎ꆣ캨ퟔ풃
鋱ꆣ뛸ퟳ폒뛾쪷ꆣ힢웰뻓ꆣ틂맚냙볒ꆣ몱춨탐ꃮꆣ쟳쯗훝뽨ꆣ튕슠늻풓ꆣ
펑퇘룯챭앟ꆣ늾벮튊ꆣ웤늻뿉뛾튲ꆣ컴뚭뫼횮闸램튲ꆣ틔쪾뎯ꆣ쓏쪷횮闸
骢튲ꆣ裌몆틔췹ꆣ뷼듺쪷뻖ꆣ뷔춨벮뷻ꆣ폄뻓뻅훘ꆣ폻죋늻튊ꆣ貤웤셸헟ꆣ쥷
평뛅뇋쏦ꆣ럀화했홝맊튲ꆣ좻뷱훐ퟷ헟ꆣ뛠쪿죧쇖ꆣ뷔ꆣ齯슄عمم짠ꆣ
쳈폐컥쪼돵돉ꆣ튻ퟖ볓�ꆣ퇔캴뵞뿚ꆣ뛸뎯튰뻟횪ꆣ륐늻鞫뫁ꆣ뛸뽎벝ڃ핢ꆣ럲
豏쪢貍ꆣ좡벵駠ꆣ軖貚횱闸ꆣ튊힇�ퟥꆣ죋횮쟩튲ꆣ쓜齯캷뫵ꆣ웤늻뿉죽튲ꆣ
뷱쪷맙힢펛ꆣ뛠좡띁녏탞ꆣ韮쇮릫葴뇘횱푾ꆣퟚ짐闸葴풻틋뛠邺ꆣ쪮퇲뻅
쓁ꆣ웤쏼탐ꆣ튻蟸죽릫ꆣ�迄퇉퓚ꆣ웤늻뿉쯄튲ꆣ론틔쪷맙녏탞ꆣ齯맅쪽ꆣ
貤웤쏻첖ꆣ뿉뗃뛸퇔ꆣ럲녏헟쥷뾂횮셸뛺ꆣ죧蒓뱯뺎쓪ꆣ葴쓪폐铠쿞ꆣ닝苷钢
쫂ꆣ葴쫂폐�뱳ꆣ믲뿉싔뛸늻싔ꆣ믲醪闸뛸늻闸ꆣ듋뾯쿷횮蓕튲ꆣ賙푾뇈쫂ꆣ蓚
틝틋뻹ꆣ鍝詞쒫ꆣ쟚뛨뗈ꆣ쒳쒳욪ꆣ뢶횮듋슚ꆣ쒳뱯쒳苷ꆣ驷횮뇋맙ꆣ듋
엤횮샭튲ꆣ쮹腋틋쏷솢뿆靬ꆣ貏뚨蕞폲ꆣ쳈죋쮼ퟔ쏣ꆣ葴闸뿉솢돉ꆣ녏횮헟볈
늻횸쫚ꆣ탞횮헟폖齯ퟱ럮ꆣퟸ힃퇗鯶ꆣ춽퇓驱퓂ꆣ웤늻뿉컥튲ꆣ뛸镲햄컯흨ꆣ퇉
뗃킦荗뺎듎齯슄헟퓕ꆣ훁훒쾧웤닅ꆣ늻푓뷢쪷슚ꆣퟚ돾뿍벵웤헽횱ꆣ홞화쪷맙풻ꆣ
듋죋ퟷ闸죧쫇ꆣ폻훃컒폚뫎뗘튲ꆣ횪軗폖훸쪷춨뛾쪮뻭ꆣ 

풪컥쓪쪮퓂쪮냋죕ꆣ푴풻ꆣ췵헟驊죴쳬뗀ꆣ싊평镲쇮ꆣ뾼쇹맙횮뮯ꆣ톭컥뱯횮
램ꆣ맊뗃黄몦늻짺ꆣ택鮖캯ꆣ럲헽퓂陼붼ꆣ웭뒺�쪿ꆣ쏏뚬놱ꆣ펭몮탴맂ꆣ
薢쯄탲횮�탐ꆣ민컥닄횮蓓폃ꆣ늻蕦쯹짐ꆣ믲뻌ꆣퟔ뷱틑ꆣ쎿죫쏏퓂ꆣ쪷
맙靬ퟠ醪쯹탐쫂ꆣ꺔헥ퟃ뗤뙙ꆣ폃택ꆣ탻臑뎯춢ꆣ쪹횪틢ꆣ 

훁뗂뛾�쇹퓂뛾쪮죽죕ꆣ짏홞쪷맙폚택쇒풻ꆣ뻽앥뇘闸ꆣ폐�ꆣ쟤틋闸횮ꆣ택
쇒貦풻ꆣ뎼슄폭鲫ퟯ벺ꆣ웤앤튲늪퇉ꆣ폐뗂횮뻽ꆣ늻췼闸�ꆣ뎼늻蓙酣ꆣ 

폀�풪쓪뻅퓂ꆣ闸뫓죽돇릝뛈쪹풪짘ퟤꆣ늻�웤쫂�ꆣ쪷뎼슷솢흨풻ꆣ랲릦
쏻늻ퟣ틔뒹ꆣ뛸짆邺늻ퟣ틔黩핝헟ꆣ뢻�죋ꆣ뗚闸웤ퟤ뛸틑ꆣ쳕쟠ꆣ蒢짡ꆣ
푓닽ꆣ톦鷉ꆣ읦쟠뗔ꆣ�훜ꆣ뷔黩鵨쿠ꆣ뻴葴춨뫮ꆣ뛸솼쪷틔黩ضخمفخم솮횔ꆣ苤虔
뛸틑ꆣ齯쓜끬쏷릦쏻헟ꆣ뷔늻솢苷ꆣ늮틄ꆣ읦훜ꆣ쒫뗔ꆣ�ꆣ췵럻ꆣ탬ꉾꆣ맹
첩ꆣ뷔뵋짭욥럲ꆣ믲힌蟸솢릝ꆣ믲뗂훸闸ꆣ믲돶웦업ꆣ믲쫘뗀뇜떜ꆣ뛸苷앣
훜헙맜춬쇐ꆣ맊뢻�헟폐쯹쟼ꆣ��헟폐쯹짬ꆣ뿗ퟓ풻ꆣتحج뺰릫폐잧ꆣ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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횮죕ꆣ쏱齯뗃뛸띑퇉ꆣ늮틄쫥تحجꆣ쫗횮쿂ꆣ쏱떽뷱띑횮ꆣ좻葴횾쪿횮폻
틔맢�헟ꆣ뫎듽뻴캻퓕ꆣ뢻�횮죋ꆣ업볧뛸솢ꆣퟤ늻쓜ퟔ뒹헟ꆣ뗂늻
탞뛸�셸훘샻맊튲ꆣퟔ맅벰뷱ꆣ뿉蓙钵뫵ꆣ 

풪뫍쯄쓪헽퓂ꆣ鱰벯�貑뙒闸튻쪮죋ꆣ뢶쪷쫕맜ꆣ쪷ퟠꆣ꺔앦훆ꆣ샽횻폐
뾬闸ꆣ齯뙒闸룷ꆣ했룄헽뾬闸ꆣ迄횮ꆣ 

쇹쓪쯄퓂ꆣ쪷맙ퟳ쪰�랮벝ꆣ폒쪰�첎뫱ꆣ첫뎣늩쪿쇖貚ꆣ腋춣탞ꆣ쫘놾맙ꆣ
틔뾼릦虔췢색ꪚ맂ꆣ돤쪷탞ꆣ볦에쫂ꆣ폖틔뇸늿짐闸엡? ꆣ黩첫ퟓ�뿍ꆣ
? 틔벲셔쿠ꆣ냝뇸늿짐闸ꆣ뻃캴죎뎯홸ꆣ퓗쿠샮벪뢦ꆣퟔ뮴쓏훁ꆣ迍녏탞蟸쪷ꆣ
앣? 폐쾶ꆣ폖틔? 놧늡랽췋ꆣ늻틋틔�풪貍짏�ꆣ맊쪷맙뷔셔ꆣ? 틠룼틆즢훈ꆣ 

웟쓪쇹퓂ꆣ짏흸썃ퟚ貍ꆣ튊듳뎼苷ꆣ뛠뢡푾첓쏀ꆣ틲탻앣쪷맙ꆣ펛쫂쎿튪횸貍ꆣ
늻뗃첓ꆣ 

냋쓪쪮퓂ꆣ퓗뎼틔쿂ꆣ뫲貦퇓펢뗮ꆣ짏틔镲헾펛蚖퓗뎼ꆣ녏탞蟸쪷샮벪뢦貦
풻ꆣ쫇퓗쿠펛쳬ퟓ쫂ꆣ틔쫚쪷맙횮貍튲ꆣ맅헟ꆣퟳ쪷펛퇔ꆣ뷱웰뻓색쫇튲ꆣ폒
쪷펛蓓ꆣ뷱웰뻓짡죋쫇튲ꆣ폀믕훐ꆣ퓗뎼튦ریالꆣ녏탞蟸쪷ꆣ酝웤퓬쾥횮퇔ꆣ믲늻
뿉슄ꆣ틲했ퟠ貦뛸펛헌쿂ꆣ틔쫚쪷맙ꆣ뷱镲헾펛쫇튲ꆣ짏풻ꆣ웤믲탞믲늻
탞헟ꆣ뫎튲ꆣ벪뢦貦풻ꆣ랲쏦럮뗂틴ꆣ캴벰쪩탐ꆣ뾂홞饃쏜ꆣ만늻뿉闸틔쯍쪷맙ꆣ
웤활흨폐끬ퟔ뎼쿂헟ꆣ폖늻뿉ퟔ闸틔뢶쪷맙ꆣ벰쫂틑탐헟ꆣ훆횼헑좻ꆣ쳬쿂뷔
뗃슄횪ꆣ벴쪷맙횮펛ꆣ늻듽쫂틔쫚튲ꆣ쟒뎼퍞镲헾펛헟ꆣ튦ریال탞觛ꆣ벰ریال셔
뛸쫂轕ꆣ�떢تحج뾹탞�풪ꆣ벰떢뾹셔뛸쫂轕ꆣ좻葴헾뮯헟ꆣ늻첓쏀ꆣ늻
邺ꆣ홞횮솼쪷튲ꆣ 

쪮뛾쓪뻅퓂푴ꆣ펛쫂펛퇔ꆣ쪷맙쫇슚ꆣ헑웤램핝ꆣ훸퓚앦헂ꆣ앥뛸뇘闸ꆣ쯹짮
췻ꆣퟔ뷱틑ꆣ쎿ퟸ죕ꆣ퓗뎼벰화쮾貦ꆣ죧쫂뿉苤蓱핝ꆣ뫏펛쫶헟ꆣ캯돐횼퓗
쿠탻쪾ퟳ폒웰뻓ꆣ쇮웤빙ꆣ죔ힼ앦샽ꆣ쎿벾쯍쪷ꆣ镲웰뻓짡죋뺴택짏쫨ꆣ
했탐맊쫂ꆣ틲폐쫇푴ꆣ볈뛸퓗쿠틔쫂饃쏜ꆣ늻틔룦횮ꆣ쫂뺹늻탐ꆣퟔퟳ폒쪷쪧
슚ꆣ뷱軗튻냙컥쪮쓪ꆣ훐췹췹폐镲헾펛돶퇉ꆣ볈틲퓗쿠ꆣ쫂춬띑�ꆣ췆쏀
힌짆횮뗀탐ꆣ뛸탅쪷횱闸횮셸ꆣ좻镲짐쪮뗃웤쯄컥ꆣ뷱葴좫轕ꆣ뻽ퟓ쾧횮ꆣ 

쪮쯄쓪쯄퓂ꆣ쪷맙샮쉏ퟠꆣ뎼뗈횇뗃뇼륐쪷ꆣ틔펛黩슚ꆣ럲蓱짆重邺ꆣ헽퇔
횱륐ꆣ펛쉽뎯릦뗂ꆣ쫶훒�쫂顉ꆣ�誦�탐ꆣ틔苷齯롆헟ꆣ쪷맙횮죎튲ꆣ랲죋
횮쫂�ꆣ럇듳짆듳邺ꆣ葴놊죋齯평횪횮ꆣ앦샽뷔푌蚖죋ꆣ폖좡탐ꃮ햞흨ꆣ틔黩
틀鏾ꆣ뷱횮ퟷ탐ꃮ헟ꆣ럇짺벴웤맊샴ꆣ쒪늻첓볓죊셸뙙훇ꆣ췽퇔훒썃믝뫍ꆣ죧
듋늻캨첎탄늻貍ꆣ릶폻첓쏀쯹쫜뛷뛸틑튲ꆣ쥷틠黩컄헟볈럇�쿄�탛횮쇐ꆣ蓕
졁뛸췼웤貍ꆣ쓧푾뛸鞉웤샭ꆣ맊黩컄葴쪧쇹붛횮맅ꆣ뱯쫂葴럇쪷�횮貍ꆣ
늻좻葴푾뻤뇉슪ꆣ늻쓜ퟔ돉웤컄틓ꆣ평쫇쫂쪧웤놾ꆣ컄몦샭ꆣ뛸탐ꃮ늻ퟣ틔좡
탅ꆣ죴쪹횸쫂闸貍ꆣ늻첓퇔ꆣ葴뇘폐죋ꆣ횪웤헦苎ꆣ늻좻헟ꆣ뽶쪹짺맊샴黩
횮ꆣ틠늻뿉횇ퟷ뗂짆횮쫂뛸볓횮틓ꆣ뎼뷱했ퟷ탐ꃮ헟ꆣ떫횸쫂핦貍ꆣ횱�웤푾ꆣ
짆邺릦�ꆣ뷔鏾쫂ퟣ틔ퟔ튊틓ꆣ볙쇮苷캺ꆣ떫펛웤홇햊횮푾ꆣퟔퟣ틔黩헽횱틓ꆣ
죧苷뛎탣貍ꆣ떫펛웤떹폃쮾�쯂펡ꆣ틔ힷ쓦뇸ꆣ폖틔쿳鏴훬鮁ꆣퟔퟣ틔黩훒쇒
틓ꆣ죴뾼릦뚨햞ꆣ튊탐ꃮ횮늻틀듋헟ꆣ늻뗃쫜햞ꆣ틀듋헟쓋쿂첫뎣ꆣ벰쪷ꆣ
첫뎣뚨햞ꆣ틠틔햞흨쯍쪷ꆣ葴탐ꃮ횮퇔ꆣ뽶캴뿉튻튻뷔탅ꆣ앣웤첓볓췽퇔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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뚼齯쫂貍헟ꆣꩱ즽鷉룟쿂횮늻춬튲ꆣ쪷쫏펛ꆣ뗃놾쒩ꆣ릶酻췹샽ꆣ뷔쫇첓퇔ꆣ
葴쪹쪷맙ꆣ뫎쯹黩鏾ꆣ럼웲쿂뎼쯹ퟠꆣ쪹뾼릦쫘탐ꆣ뎼뗈튪횪쫂貍ꆣ�룒햓ꆣ
훆뿉ꆣ 

웤쓪쇹퓂ꆣ쪷ퟠꆣ꺔뾬闸쫖ꆣힼ풪ꆣ춬벯�샽ꆣ컥뾼ퟣ럅�ꆣ뷱�蓕벯�
쓪钵죔앦ꆣ꺔룼볓죽쓪ꆣ춬뫪컄샽ꆣ냋쓪럅�ꆣ뺉꺔튻샽짏ꆣ뫪컄럖
랬짏쿂ꆣ쫂샭貍쟼ꆣ했틀풪첎럖ꆣ횼ꆣ틀ퟠꆣ 

酣풪쓪헽퓂ꆣ쪷ퟠꆣ貑蟸쪷뾬闸풪죽쪮虔ꆣ菈쪮虔ꆣ쮾잰춣鱰ꆣ컥虔ꆣ
샴늿ퟠ鱰ꆣ뷱횻쪮컥虔튊퓚ꆣ럼했蕳迍샴늿쿈鱰컥虔ꆣ횼ꆣ틋솿앣죽虔ꆣ 

웤쓪뛾퓂ꆣ쪷ퟠꆣ뾬闸뗤闸뗈쫚맙듎钢ꆣ럼했샴늿ꆣ춬벯�샽뇈鑍ꆣ횼ꆣ
틋ힼ벯�샽첎럖ꆣ 

웤쓪쯄퓂ꆣ탞쉽헾뱯ꆣ훐闸쿂ퟠꆣ럼틔裲쮴횮헾ꆣ뛾뗤듦퇉ꆣ뻽뎼횮ꆣ뚼폡
횮횼ꆣ�늻苤�ꆣ�듺폐쪷맙ꆣ뛠돶ힷ闸ꆣ쯹틔웤쫂믲뱯ꆣ웤퇔쥷싔ꆣ첫
ퟚ컄믊뗛릪쟚쫼헾ꆣ뎯뛠솼뎼ꆣ햓쮼ꭉ쳦ꆣ蓓뿉뱯ꆣ맊쓜�쁞裲쮴ꆣ龨뫵웤컄
헂ꆣ蟸뎯앦훆ꆣ쎿헽퇃ퟠ쫂ꆣ쪷맙�륐폱횮쿂ꆣ쯹폐흨햓헾쫂ꆣ쾤뗃슄횮ꆣ
벰폀믕틑ꆣ헌쿂뇣췋ꆣ퓗뎼활흨ꆣ췢쒪뗃슄ꆣ觛뛾쓪ꆣ퓗쿠튦ریالꆣ틔黩뗛췵
횃펖ꆣ늻뿉뱯쫶ꆣ쪷맙쫨�ꆣ齯틲뗃闸ꆣ했ퟔ뷱틑ꆣ쯹햓�蟸헾튪ꆣ캯퓗
쿠튻죋ꆣ첖黩镲헾뱯ꆣ듋쫂뻃轕ꆣ쪷맙늻뗃迍슄ꆣ캨貑핡푾ꆣ펛돽쫚뛸틑ꆣ
뎼뗈뎣론醍ꆣ듳釖믊캴폐틔맢鍐쳬쿂ꆣ럼췻쳬뛷ꆣ푓뎼뗈쎿ퟸ죕ꆣ쯹폐활
흨쫂헾쫂헟ꆣ뇣죕ꆣ첖黩쉽헾뱯ꆣ闸뱯빽럢ꆣ훁驱쒩ꆣ葴뢶쪷맙ꆣ폀黩뎣
쪽ꆣ쫼뗃활쯹�ꆣ죧죕퓂룟釒ꆣ쉽헾캩탂ꆣ앣쳬뗘轖�ꆣ뎼뗈늻蓙듳ꆣ迄횮ꆣ 

첫뫍컥쓪ꆣ훐闸쫌색녏탞蟸쪷슷ퟠ풻ꆣ뎼ퟲ쏦럮쉽횼ꆣ틔ퟚ貍ꆣ럇풔貍ꆣ
캯뎼뗈훘볓뾯헽ꆣ꺅죕슄ퟠꆣ럼틔쪷菔횮ퟷꆣ蓱핝쯹듦ꆣ쫂폐꺔闸ꆣ샭틋驷貍ꆣ
욥럲쏀邺ꆣ짐늻뿉핟ꆣ죋뻽뗃쪧ꆣ齯죝첓�ꆣ魲�퍞틑臭샛뎯貍ꆣ폐붛훘ꆣ
늻룒만�ꆣ뺉듋闸돉폺ꆣ뷱쪷맙샮鵨쩙艓ꆣ뷔폺횮ퟓ탶ꆣ죴잲薢킣ꆣ믲훂쮽
쿓ꆣ뎼볈슚뺎탞ꆣ쏼풔헽ꆣ벰붛ퟠ했ꆣ쫂쯬쪩탐ꆣ뷱쫼뢂퇔ꆣ뇭헂붻ퟠꆣ볈
웈좺흨ꆣ�쎰짏슄ꆣ쟒폺쯹闸ꆣ틠럇돶벺ꆣ풪뫍횮ꆣ틑쫇쿠톭ꆣ뽶웤쏜퍈ꆣ
�몦릫샭ꆣ쪹驷놾슚ꆣ貍홞헽쏻ꆣ웤貍럼췻좡앦펛ퟮ할헟ꆣ탻뢶쪷ꆣ캯횮
탞뚨ꆣ푴풻ꆣ웤貍훐쯹闸뗂ퟚퟚ뎯뷻훐쫂ꆣ웰횇苷ꆣ쫢럇탅쪷ꆣ틋쇮쪷맙
풔헽ꆣ웤쯻늻튪룼탞ꆣ돵ꆣ폺ퟚ貍ꆣ핦뷻훐쫂쟐횱ꆣ菈맙邺횮ꆣ짏
잰賒퇔늻貍ꆣ맊쇮뾯헽튲ꆣ 

돉죽쓪뛾퓂ꆣ훐闸쿂ퟠꆣ퇓펢貦ꆣ퓗뎼뱯ꆣ럼틔뇝쿂릪쟚쫼헾ꆣ뎬�냙
폱ꆣ쎿貦퓗뎼ꆣ죕췼뻫ꆣ헽퇃魑쫂ꆣ뛾쪷퓚잰ꆣ뇣뗮ퟸ죕ꆣ좫齯뱯ꆣ觛돵ꆣ
퓗뎼튦ریالퟠ훃镲헾뱯ꆣ貋뛸늻탐ꆣ�풪훐ꆣ퓗뎼�했迍맊쫂ꆣ齯뫎폖轕ꆣ릧캩
쉽헾ꆣ뇘퓚끬쏷ꆣ뷱했쎿훁퇓펢ퟸ죕ꆣ貦퓗뎼췹迍횮푾ꆣ뷌뮯헾탌횮쫂ꆣ캯훐
闸쿂횱죕뱯ꆣ퓂뵋쯍쪷ꆣ쯹벽헾늻見ꆣ蟸쪷폐芐ꆣퟲ죕퇓펢쏦ퟠꆣ틑쏉
퓊푓ꆣ횼ꆣ틀ퟠꆣ 

闾닽죽쓪쪮퓂ꆣ훐闸쿂ퟠꆣ镲헾뱯ꆣ웰뻓힢펛ꆣ탞蟸쪷샽뗈ꆣ럼틔镲헾뱯ꆣ
觛뛾쓪ꆣ퓗뎼튦ریال틔黩뗛췵횃펖ꆣ늻뿉뱯쫶ꆣ쪷맙쫨�ꆣ齯틲뗃闸ꆣ했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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뷱틑ꆣ쯹햓�蟸헾튪ꆣ퓗뎼튻죋ꆣ첖黩镲헾뱯ꆣ�틲톭ꆣ뛠뱯쫶ꆣ뎼
뗈짌솿ꆣꂖퟸ죕ꆣ쎿슄쉽퇔ꆣ죧폐酝벰짺ꆣ쫂앤쳦ꆣ뿉헑쪾냙듺ꆣ�활
삥헟ꆣ벰퓗뎼ꭉ쳦활ꆣ폐틦뷌ꆣ腋했틀蟸뎯맊쫂ꆣ웤죕횪펡퓗쿠ꆣ�쏻
럢펡ꆣ훁벾쒩ꆣ쯍쪷ꆣ웰뻓힢펛ꆣ뇈헟늻훰벾ꆣ훁폐좥맙죽컥쓪ꆣꩱ캴
쯍뱻헟ꆣ럼틔쎿뛈퇓펢ퟠ쫂ꆣ쿲췢苷핦ꆣ죽쫂ꩱ菉쫂첓횇ꆣ�폐웰뻓힢펛ꆣ뷔
죽钵쓪ꆣ鋱쪰苷슄ꆣ뛺쒿틑룴ꆣ만럇貍쫂ꆣ쿲웰뻓힢펛쫂ꆣ췻쎿벾돵ꆣ벴쯍
뱻쿲잰튻벾컄闸ꆣ앣쪷뱻펙ꆣ뻟ꃮ짪훐闸쿂ꆣ쪷쫜펙ꆣ틠짪裳훐闸쿂ꆣ
웤웰뻓룄�ꆣ췻틔힢펛�쯙黩뗮ퟮꆣ죧폐�蟸듳헾ꆣ苷슄틉할ꆣ죔푓헾쫂쳃뚼튊
퓗쿠뗈ꆣ앒镲ퟃ솿ꆣ죧쫂틑쪩탐ꆣ럇饃쏜ꆣ腋튻튻쿲핦ꆣ쯹벽闸듦탅貍ꆣ쏢폐
틉할ꆣ탞쪷샽ꆣ뎼뗈럼튊뷼죕貍ꆣ뛠뷻훐퇔헟ꆣ럼틔뻽짏앣퓗뎼벰릫쟤퇔ꆣ
뷔놊쯹슄튊ꆣ랽뫏闸쪷닟ꆣ뷻훐횮핚ꆣ쿲췢뫎평뗃횪ꆣ믲뗃苷슄ꆣ뛠돶킰
�ꆣ뇣�쪷륐ꆣ貍샛ꆣ쿲죕훐죧폐듋ꆣ腋했뾯쿷ꆣ룼늻뗃틔듋펛쫶ꆣ
폖퓗뎼벰릫쟤햓쫂ꆣ탐앣늻탐ꆣ폐쏷鏾ꆣ믲ퟠ흨퓊郜ꆣ뇘튊냽띑ꆣ믲쯹햓맔욧ꆣ
만폐重�ꆣ퓚랪ꭉ뇭헟ꆣ폐듰푴ꆣ뻓튪맙蚢쫂헟ꆣ틠뫏훸쏷ꆣ腋꺔헑좻퓚놊죋
뛺쒿ꆣ믲좡鋎퓚쳃낸ꆣ믲앣詚탎푴ꆣ잰듺쪷闸ꆣ�쏷ퟠ흨ꆣ齯늻평듋ꆣ뷼
튊貍ꆣ뛠�쏜쫨ꆣ퇔늻헃웤쏷슠ꆣ쫂늻꺔镲ꆣ뗃ퟔ웤볒ꆣ貍좡탅ꆣ쿲
쯹�좺뎼헂ퟠꆣ웤뿉럱뗃쪧ꆣ뎯춢릲횪헟ꆣ랽뿉뱯쫶ꆣ쏜쫨腋했늻�ꆣ죧듋葴
闸뇘뿉램ꆣ죋뷔쫘릫ꆣ郛퓷횮횾늻탐ꆣ냽�횮퇔뇘탅ꆣ럼튊뷼죕貍ꆣ쫂뛠버뾊ꆣ
죴풔쟳�貍ꆣ앥앦헂ꆣ횼ꆣ틋틀ퟠꆣ 

듳훐쯄쓪쯄퓂ꆣ쪷ퟠꆣ꺔貑蟸쪷뾬闸뗤闸뗈ꆣ앣벯�풺貑闸죋뗈ꆣ돐잰튻샽
腋킣돉컥뾼ꆣ뇣샕뢰�ꆣퟔ첫뫍냋쓪틑ꆣ놻샴늿靬ퟠ쫨ꆣ컥뾼鵍ꆣ듽쫜즢죽
쓪ꆣ뷱벯�풺틔웤蓚틛쓪짮ꆣ텡죋늻뗃ꆣ좥쓪죽퓂쪮죽죕ꆣ뻟쫂평짪ퟠꆣ틑쏉
쿂ꆣ腋쏢죽쓪쫜즢펙ꆣ뷱꺔캴쏉첎럖ꆣ럼했틀샽腋샕킣돉컥뾼ꆣ뇣푓薢�ꆣ
횼ꆣ틀ퟠꆣ 

냋쓪웟퓂ꆣ녏탞蟸쪷샊ퟠꆣ꺔탞횱릲쯄虔ꆣힼ맊쫂ꆣ틔춨벮헟黩횱ꆣ
럼틔탞쪷훘쫂ꆣ뫏�춢뎼ꆣ훈탲믲놰ꆣ륐쿷늻띑ꆣ웤횱럼했춣轕ꆣ룼쳭탞뛾
虔ꆣ웤앦졦쓪캾辈릠ꆣ鯜캾샮릝ꆣ샕쫘놾맙ꆣ틔釴늿색훐쏏쓂ꆣ늿虔췢색
샮鱯ꆣ腋돤탞ꆣ춨앦黩쯄虔ꆣ럖탞쯄벾횮쫂ꆣ迄횮ꆣ 

쳬땶풪쓪쪮퓂쪮죽죕ꆣ잰뵻훝쟺컖뽨쇮룟첎ꆣ�쪷췶闸죽냙쇹쪮뻭ꆣ쫚볦녏
달뙒쪷ꆣ�빰ꆣ 

  宏文館 

武德四年正月。于門下省置修文館。至九年三月。改為宏文館。至其年九月。太
宗初即位。大闡文教。於宏文殿聚四部群書二十餘萬卷。於殿側置宏文館。精選
天下賢良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
官兼學士。令更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
罷。令褚遂良檢校館務。號為館主。因為故事。其後得劉禕之。範履冰。並特敕
相次為館主。貞觀三年。移於納義門西。九年。又移于門下省南。其後移仗大明
宮。其館亦在門下省南。儀鳳中。以館中多圖籍。置詳正學士校理之。神龍元年
十月十九日。改為昭文館。避孝敬諱故也。二年。又改為修文館。至景龍二年四
月二十二日。修文館增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徵攻文之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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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之。二十三日。敕中書令李嶠。兵部尚書宗楚客。並為大學士。二十五日。敕
祕書監劉憲。中書侍郎崔湜。吏部侍郎岑羲。太常卿鄭愔。給事中李適。中書舍
人盧藏用。李乂。太子中舍劉子元。並為學士。五月五日。敕吏部侍郎薛稷。考
功員外郎馬懷素。戶部員外郎宋之問。起居舍人武平一。國子主簿杜審言。並為
直學士。十月四日。兵部侍郎趙彥昭。給事中蘇頲。起居郎沈佺期。並為學士。
景雲元年。館中學士。多以罪被貶黜。宰臣遂令給事中一人。權知館事。二年三
月八日。復改為昭文館。至開元七年九月四日。依舊改為宏文館。學生三十八人。
補宏文館崇文學生例。皇緦麻已上親。皇太后大功已上親。散官一品。中書門下
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尚書。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正品。供奉官三
品子孫。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子。並聽預簡選性識聰敏者充。 

貞觀元年敕。見在京官文武職事五品已上子。有性愛學書。及有書性者。聽於館
內學書。其書法內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館。敕虞世南歐陽詢教示楷法。黃門侍
郎王珪奏。學生學書之暇。請置博士。兼肄業焉。敕太學助教侯孝遵。授其經典。
著作郎許敬宗。授以史漢。二年。王珪又奏。請為學生置講經博士。考試經業。
准式貢舉。兼學書法。 

開元二年正月。宏文館學士直學士學生。情願夜讀書。及寫供奉書人。搨書人。
願在內宿者。亦聽之。又宏文館令學士一人專判館事。並差給事中一人。差知勾
當。明為簿歷。其學生既在館宿。博士及直館。每夜各一人遞直。 

七年十二月三日。省宏文崇文兩館讎校。置宏文館校書四員。崇文館檢書兩員。 

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省宏文館校書兩員。 

長慶二年閏十月。宏文館奏。楷書搨書典書元額三十五員。七員先停減。今請於
先減數內。量補五員。並見在員數。並勒長寫書。及功課年勞官資。請依史官例
處分。敕旨。宜依。 

三年二月。宏文館奏。請添修屋宇。及造書樓。伏以儒學之科。政化根本。苟或
隳廢。則人何觀。伏望賜敕所司。遂急補修。庶使已成之業免墜。宏闡之義再揚。
敕旨依奏。 

其年七月。宏文館奏。按六典。當館先有學士。直學士。詳正學士。校理。直館。
讎校錯誤。講經博士等。雖職事則同。名目稍異。須有定制。使可遵行。今請准
集賢史館兩司元和中停減雜名目例。其登朝五品以上。充學士。六品已下充直學
士。未登朝官。一切充直宏文館。其餘並請停減。冀得典故不煩。職業鹹在。敕
旨。依奏。 

大中四年七月。宏文館奏。當館楷書典書等。與集賢史館楷書等。承流前例。並
勒校成五考赴選。自太和八年以後。被吏部條流。更加授散三年。今集賢史館奏。
勞役年深。補召不得。已蒙敕下。免三年授散訖。今當館請准例處分。敕旨。依
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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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六月。宏文館奏。伏以三館制置既同。事例宜等。比來無事。未敢申論。今
緣准敕修續會要以來。官僚… 

  文學館 

武德四年十月。秦王既平天下。乃銳意經籍。於宮城之西。開文學館。以待四方
之士。於是以僚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及於志寧。軍
諮祭酒蘇世長。安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
主簿李元道。天策倉曹李守素。記室參軍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
佐郎攝天策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籤蘇勖等。並以本官
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徵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令庫直閻立本圖其狀。
具題其爵裏。命褚亮為文贊。號曰十八學士。寫真圖藏之書府。用彰禮賢之重也。
諸學士食五品珍膳。分為三番。更直宿閣下。每日引見。討論文典。得入館者。
時人謂之登瀛洲。 

  崇文館 

顯慶元年三月十六日。皇太子宏。請於崇賢館置學士。並置生徒。詔許之。始置
二十員。其東宮三師三少。賓客詹事。左右庶子。左右衛率。及崇賢館三品學士
子孫。亦宜通取。至上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改崇賢館為崇文館。避章懷太子諱
也。 

永隆二年二月六日。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禮畢。上表請博延耆碩英髦之士。為
崇文館學士。許之。於是薛元超表薦鄭祖元。鄧元挺。楊炯。崔融等。並為崇文
學士。至貞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崇文館宜令左春坊勾當。 

  集賢院 

西京在光順門大衢之西。命婦院北。本命婦院之地。開元十一年分置。北院全取
命婦院舊屋。東都在明福門外大街之西。本太平公主宅。十年三月。始移書院於
此。西向開門。院內屋並太平公主所造。興慶宮院。在和風門外橫街之南。二十
四年。駕在東都。張九齡遣直官魏光祿。先入京造此院。華清宮院。在宮北橫街
之西。 

開元五年十一月。敕於祕書省昭文館。兼廣召諸色能書者充。皆親經禦簡。後又
取前資。常選三衛散官五品已上子孫。各有年限。依資甄敘。至十九年。敕有官
者為直院。 

六年。乾元院更號麗正修書院。以祕書監馬懷素。右散騎常侍褚無量充使。初。
置院經始。皆無量處置。至八年正月。以散騎常侍元行沖充使。檢校院內修撰官。
初。無量奏。前聞喜縣尉盧撰。前江陽縣尉陸元泰。前左監門冑曹參軍王擇從。
武陟縣尉徐楚璧。分庫檢校。至六年已後。祕書丞殷承業。右贊善大夫魏哲。通
事舍人陸元悌。右內率府兵曹參軍劉懷信。胡履虛。恭陵令陸紹伯。扶風縣丞馬
利貞。並別敕收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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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十月敕。學士等入經三年已上。為年深。若校理精勤。紕繆多正。及不詳覆。
無所發明委修書使錄奏。別加褒貶。 

九年冬。幸東都。時集賢院四庫書。總八萬一千九百九十卷。經庫一萬三千七百
五十三卷。史庫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庫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庫一萬九
千八百六十九卷。至二十四年。車駕還西京。敕百司行從。皆令減省。集書籍三
分留一貯在庫者。至天寶三載六月。四庫更造。見在庫書籍。經庫七千七百六卷。
史庫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庫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七卷。集庫一萬五千七百二
十二卷。從天寶三載至十四載。四庫續寫書又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二卷。 

十三年四月五日。因奏封禪儀注。敕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上
曰。今與卿等賢才。同宴於此。宜改集仙殿麗正書院為集賢院。乃下詔曰。仙者
捕影之流。朕所不取。賢者濟治之具。當務其實。院內五品已上為學士。六品已
下為直學士。中書令張說充學士。知院事。散騎常侍徐堅為副。禮部侍郎賀知章。
中書舍人陸堅。並為學士。國子博士康子元。為侍講學士。考功員外郎趙東曦。
監察禦史鹹廙業。左補闕韋述。李釗。陸元泰。呂向。拾遺毋煚。太學助教余欽。
四門博士趙元默。校書郎孫季良。並直學士。太學博士侯行果。四門博士敬會直。
右補闕馮騭。並侍講學士。初以張說為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欲以
崇寵大臣。景龍中修文館有大學士之名。如臣豈敢以大為稱。上從之。 

二十八年敕。造書直及寫禦書一百人。 

貞元四年正月。敕減集賢寫禦書一十人。付史館收管。 

其年六月。集賢院准六典。有學士及直學士。准集賢注記外。有校理。待制。留
院。入院。侍講。刊校。修撰。修書。及直院等。色類徒多。等秩無異。今請登
朝官五品已上。准六典為學士。六品已下為直學士。學士中取一人最高者判院事。
闕學士。即以直學士中高者充。自餘非登朝官。不問品秩。並為校理。其餘名一
切勒停。仍永為常式。從之。 

其年五月十一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泌奏。伏蒙以臣為集賢殿大學
士。竊尋故事。中書令張說。中朝元老。碩德鴻儒。懇辭大字。眾稱達禮。其後
至德二載。崔圓為相。加集賢殿大學士。其後因循。遂成恆例。伏望削去大字。
崇文館大學士。亦准此。敕依。 

八年六月十三日。置集賢殿校書四員。正字兩員。仍于祕書省見任校書正字中量
減。祕書省所減官員。便據數停之。 

十八年。上問神策軍起置之由。相府討求。不知所出。乃召集賢學士蔣乂問之。
乂徵引根源。事皆詳悉。宰臣高郢鄭珣瑜曰。集賢有人矣。翌日。制判集賢院事。
乂集賢院學士蔣將明之子。其父常以兵亂之後。圖籍溷雜。乃白執政。請攜乂入
院編次。於是宰臣張鎰。署乂為集賢編錄。 

元和二年七月。集賢院奏。伏准六典。集賢院置學士及校理修撰官。累聖崇儒。
不失此制。至貞元八年。判院事官陳京。始奏停校理分校書郎四員。正字兩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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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集賢殿校理正字。今諸校書郎正字。並卻歸祕書省。當司請依舊置校理官。庶
循名實。且復開元故事。又直官請減五人。寫禦書請減十人。從之。 

其年閏十月。集賢殿大學士中書侍郎平章事武元衡奏。以廚料欠少。更請本錢一
千貫文。收利充用。置捉錢四人。其所置。請用直官。及寫禦書各兩員。每員捉
錢二百五十貫文。為定額。即免額外置人。敕旨。已配捉錢人。宜至年滿准舊例
處分。其闕便停。不得更補。餘依奏。 

太和五年正月。集賢殿奏。應校勘宣素書籍等。伏請准前年三月十九日敕。權抽
祕書省及春坊宏文館崇文館見任校正。作番次就院同校。其廚料請准元敕處分。
事畢日停。從之。 

開成元年四月。集賢殿禦書院。請鑄小印一面。以禦書為印文。從之。 

大中五年正月。校理楊收。逢侍禦史馮緘與三院退朝入臺。收不為之卻。乃追捕
僕人笞之。時宰臣大學士馬植論奏。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植始也。 

  崇元館 

開元二十九年正月三日。於元元皇帝廟置崇元博士一員。令學生習道德經。莊子。
文子。列子。待習業成後。每年隨貢舉人例送至省。准明經例考試。 

天寶元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兩京及諸郡崇元館學生等。准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十
五日制。前件舉人。合習道德南華通元沖虛等四經。又准天寶元年二月十日制。
改庚桑子為洞靈真經。准條補。崇元學生亦合集讀。伏准舊制。合通五經。其洞
靈真經。人閒少本。近令諸觀尋訪。道士等全無習者。本既未廣。業實難成。並
通元沖虛二經。亦恐文字不定。元教方闡。學者宜精。其洞靈真經等三經。望付
所司。各寫十本。校定訖。付諸道採訪使頒行。其貢舉司及兩京崇元學。亦望各
付一本。今冬。崇元學舉人。望准開元二十九年敕條考試。其洞靈真經。請待業
成。然後准式。從之。 

二年正月十五日。改崇元學為崇元館。博士為學士。助教為直學士。置大學士二
員。天下諸郡崇元學。改為通道學。博士為學士。二月四日。以門下侍郎陳希烈
兼崇元館學士。 

其年二月十二日。敕兩京元元宮及道院等。並委崇元館學士都檢校。 

貞元六年十二月。給事中盧微奏。太清宮崇元館。元置楷書二十人寫道經。已足。
請不更補置。敕旨。依奏。 

唐會要卷六十五 

  祕書省 

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蘭臺。其監為蘭臺太史。少監為蘭臺侍郎。丞為蘭臺大
夫。咸亨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各復舊額。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為麟臺。監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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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名改。神龍元年二月五日。復改為祕書監如舊。 

少監。 武德初。因隋舊制。號祕書少令。七年省。貞觀四年十一月。復置一員。
以虞世南為之。太極元年二月。加一員。以崔琳為之。 

祕書郎。 本四員。開元二十八年減一員。 

校書郎。 本八員。開元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省四員。天寶十三載正月十三日
卻置。 

正字。 本二員。開元二十六年減一員。天寶十三載正月十三日卻置。貞元八年
六月十三日割校書四員。正字兩員。屬集賢院。 

著作局。 龍朔二年。改為司文局著作郎。咸亨元年卻依舊。 

著作郎。 本四員。開元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減兩員。掌修史。貞觀二十三年
閏十二月。置史館於門下省。宰臣監史。自是著作罷史任。 

貞觀六年三月。上幸九成宮。宮人還京憩於圍川縣官舍。俄有右僕射李靖。侍中
王珪復至。官屬移宮人別所而舍靖等。唯參靖等。又不禮敬宮人。上聞之。怒曰。
威福之柄。豈由靖等。何為禮靖而輕我宮人。即令按問。祕書監魏徵諫曰。靖等
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埽除之隸。論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
聞。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至
於宮人。供食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責縣官。恐不益德音。徒駭天下耳目。 

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謂侍臣曰。朕因暇日。每與祕書監虞世南商量今古。朕一
言之善。虞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嘗戲作豔詩。世南進表諫
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輕薄成
俗。非為國之利。賜令繼和。輒申狂簡。而今之後。更有斯文。繼之以死。請不
奉詔旨。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治。因顧謂世南曰。朕更有此詩。卿能死否。
世南曰。臣聞詩者。動天地。感鬼神。上以風化下。下以俗承上。故季劄聽詩。
而知國之興廢。盛衰之道。實基於茲。臣雖愚誠。願不奉詔。 

大歷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敕。祕書省書閣內書。自今後不得輒供諸司及官人等。
每月兩衙及雨風。委祕書郎典書等同檢校。遞相搜出。仍舊封閉。 

貞元二年七月。祕書監劉太真上言。請擇儒者。詳校九經於祕書省。令所司陳設。
及供食物。宰臣錄其課效。從之。議者謂秘書省有校書正字官十六員。職在校理。
今授非其人。乃別求儒者詳定。費於供應。煩於官寮。太真之請。失之甚矣。尋
阻眾議。果寢不行。 

三年八月。祕書監劉太真奏。准貞元元年八月二日敕。當司權宜停減諸色糧外。
紙數內停減四萬六千張。續准去年八月十四日敕。修寫經書。令諸道供寫書功糧
錢。已有到日。見欲就功。伏請於停減四萬六千張內。卻供麻紙及書狀藤紙一萬
張。添寫經籍。其紙寫書足日。即請停。又當司准格。楷書八年試優。今所補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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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不情願。又准今年正月十八日敕。諸道供送當省寫經書。及校勘五經學士等糧
食錢。今緣召補楷書。未得解書人。元寫經書。其歷代史所有欠闕。寫經書畢日
餘錢。請添寫史書。從之。 

元和三年三月詔。祕書省。宏文館。崇文館。左春坊司經局。校書正字。宜委吏
部。自今以後。於平留選人中。加功訪擇。取志行貞退。藝學精通者注擬。綜覈
才實。惟在得人。不須限以登科。及判入等第。其校書正字。限考入畿縣尉簿。
任依常格。 

長慶三年四月。祕書少監李隨奏。當省請置祕書閣圖書印一面。伏以當省禦書正
本。開元天寶以前。並有小印印縫。自兵難以來。書印失墜。今所寫經史。都無
記驗。伏請鑄造。敕旨。依奏。 

開成元年七月。分察使奏。祕書省四庫見在雜舊書籍。共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
並無文案。及新寫書文歷。自今以後。所填補舊書。及別寫新書。並隨日校勘。
並勒創立案。別置納歷。隨月申臺。並申分察使。每歲末課申數並具狀聞奏。敕
旨。宜依。 

九月敕。祕書省集賢院。應欠書四萬五千二百六十一卷。配諸道繕寫。 

  殿中省 

武德初。因隋舊制。為殿內省。三年。改殿中省。龍朔二年。改為中禦府。監為
中禦大監。咸亨元年復舊。 

少監。 上元元年八月加一員。以唐脩睦為之。 

丞。 龍朔二年。改為中禦大夫。咸亨元年復舊。 

尚膳局。 龍朔年。改為奉膳局。奉膳為大夫。諸局並准此。鹹亨年並復舊。天
寶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唯留一員。其餘並停。 

尚醫局。 龍朔年改為奉醫局。 

尚衣局。 准上改為奉冕局。 

尚舍局。 准上改為奉宸局。 

尚輦局。 准上改為奉輦局。 

尚乘局。 准上改為奉駕局。 

開元二年。初以尚乘局隸閑廄使。 

奉禦。 本二員。高宗加置四員。分掌六閑。一曰飛黃閑。二曰吉良閑。三曰龍
媒閑。四曰騊駼閑。五曰駃騠閑。六曰天苑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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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龍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敕。內宴王公日。尚食局進供客食於閣門。付品官將入。
其局官等。非別敕喚不得輒自下飲食。 

開元五年十月二日敕。尚藥局醫官。王公已下。不得輒奏請將外醫療。 

十年五月九日敕。尚藥局禦藥庫。每月支監門二人守當。 

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殿中監奏。尚食局無品直司六人。並是巧兒曹司。要籍一
任直司。主食十年。考滿。同流外授官。仍補額內直驅使。比來有闕。多被諸色
人請射。此輩遂無進路。今後有闕。望請先授。妄來請射。不在補限。敕旨。從
之。 

貞元十五年四月敕。殿中省尚藥局司醫。宜更置一員。醫佐加置兩員。仍並留授
翰林醫官。所司不得注擬。 

十二月。殿中省初置奉禦尚醫四員。每月各給料錢二十五貫文。資品同詹事府丞。 

元和三年五月。殿中省奏。敕當司尚食尚衣尚舍尚藥尚輦等。共五局伎術直官。
聽在外州府官來直本司。伏以五局所置官。不請課料。若不授伎術官。即多逃散。
伏請宣付吏部。准舊例處分。敕旨。依奏。 

長慶三年三月詔。每日供禦及供宮內食料等。一物已上。各委本司商量節減。仍
具所費用數。速分析聞奏。當付度支管計。添充經費。 

開成三年八月。殿中省奏。尚食局舊額。主膳八百四十人。充三番。每月役使二
百八十人。今請條流。量閑劇。分為四番。每月敕二百一十人當上。即每日有主
膳七十人糧。請迴給正額。未請糧色巧兒。添主膳驅使。更不別申請度支糧。伏
乞聖慈許臣當司自圖圓融。冀得均濟。又免占破府縣人戶色役。敕旨。依奏。 

進馬。 天寶八載七月二十五日敕。自今南衙立仗馬。宜停。其進馬官亦省。十
二載正月。楊國忠奏置立仗馬及進馬官。 

貞元七年十二月五日。兵部奏。進馬所用蔭同千牛。仍兼取任禦史中丞給事中中
書舍人子。餘條例及簡試。並用千牛例。 

太和八年三月。殿中省奏。千牛元額四十八員。左右仗各二十四員。准敕。每仗
各減一十四員訖。又進馬元額一十八員。當司六員。今准敕減一員。僕寺准減一
員。敕旨。宜依。 

  閑廄使 

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置仗內閑廄。令殿中丞袁懷哲檢校。未置使。至聖歷三年二
月。改殿中少監。充閑廄使。乃改名袁忠臣。已後使具名於後。袁忠臣。冉任。
田歸道。翟無言。又宗晉卿。武崇訓。賀蘭爽。張涉。虢王邕。孫佺。平王隆基。
宋王成器。新興王晉。崔日知。王毛仲。皇甫忠。薑皎。王暐。楊崇慶。來曜。
牛仙客。李元祐。韋衢。章仇兼瓊。安祿山。呂崇賁。李輔國。彭禮盈。樂子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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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謙光。常休明。崔宣。張獻恭。李齊運。 

大歷十四年七月十日。閑廄使奏置馬隨仗。當使准例。每日於月華門立馬八匹。
仗下歸廄去。廣德元年。蕃寇後。使司無使。頻申論飛龍不支。自後未至。臣忝
職司。不敢不奏。敕旨。宜付飛龍使。依舊支置。 

元和十二年十月敕。閑廄使所理岐陽馬舊地。方三百四十七頃。據監察禦史範傳
式奏。岐陽馬坊地。既不妨百姓租佃。又不闕官中賦稅。宜據數交付閑廄使收管。
開元中。以國馬尚多。自長安至隴右。置七馬坊。為計會所都領。岐下岐隴間。
善水草及膏腴田。皆屬七馬坊。至德已後。監牧使與七馬坊。名額盡廢。其地利
因歸於閑廄使。寶應中。鳳翔節度請監牧廢田給貧人。及軍吏已上者。相承數十
年矣。又別有敕賜諸寺觀。凡千餘頃。至是。閑廄使張茂宗。恃藩邸之舊。舉故
事盡收之。 

太和九年十一月。閑廄宮苑等使奏。京兆府合供當使諸門守當三衛八十人。准舊
例。京兆府取諸縣百姓。供前件三衛充門仗諸雜役。每月交替者。伏以百姓往來。
費損至多。非惟頻與追呼。實亦難虞寇盜。伏請從今年十二月起。省停供。臣於
當司召至子弟一百人。每人每月。使於當司。方圖與糧六鬥。亦不要府縣資陪。
取其情願。永絕擾人。伏乞允臣管見。敕旨。依奏。 

開成四年正月。閑廄宮苑使柳正元奏。當使東都留後知院官鄭鎰。每月院司給料
錢三十四貫文。兼請本官房州司馬料錢。今請於使司所給料錢數。剋減十千。添
給所由二十人糧課。巡官二人。請勒全停。郢州舊因禦馬。配給苜蓿丁三十人。
每人每月納資錢二貫文。都計七百二十貫文。其州司先以百姓凋殘闕本額。量送
三百九十六貫文。今請全放。當管脩武馬坊田地。伏准太和二年河陽節度使楊元
卿奏。請權借耕佃。充給閑用。今緣安利一軍。伏請永配主管。伏以當司應屬東
都宮苑閑廄事務管。係舊額。名數尚多。苟在影占之門。是啟非違之路。但係務
繁地遠。訪察尤難。況推禁罪人。動經旬月。因緣流滯。移牒用情。事務委留守
主管。曹司煩職。官吏冗名。俾無屍素之員。又去申報之滯。其東都院每年合送
宮苑使加給錢一百二十千文。亦請停送。當司方圖羨餘。自備課料。伏乞聖慈。
允臣所奏。敕旨。正元條陳利病。實謂推公。所請割屬留守。及停廢職員。並依。
糧並宜停。其新差知院鄭鎰。亦是冗員。宜勒赴任。仍委留守於見在職事人中。
差補勾當。郢州每年送苜蓿丁資錢。並請全放。實利疲甿。宜依。其修武馬坊田
地。河陽節度近年權借。依前勒閑廄宮苑使。且存借名收管。 

  內侍省 

龍朔二年。改為內侍監。咸亨元年。改為內侍省。光宅元年。改為司宮臺。神龍
元年。復為內侍省。天寶十三載十一月二十八日。置內侍監二員。三品。貞元四
年二月四日。內侍省內給事加二員。謁者監加四員。內侍伯加置四員。 

內坊。 開元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敕。義方之訓。固在親承。太子既絕外朝。
中官自通禁省。有何殊異。別立主司。其內坊宜復內侍省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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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軍中尉監。 貞元十二年六月六日置。以監勾當左右神策軍。以竇文場霍仙鳴
為之。 

中護軍監。 同前日月置。以左右神威軍使張尚進焦希望為之。 

監軍。 垂拱三年十二月。停禦史監軍事。在禦史臺卷。神龍元年以後。始用中
官為之。 

唐制。內侍省。其官有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內謁者監六人。內給事十八人。
謁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內侍伯二人。寺人六人。別有五局。掖廷局掌宮人簿
籍。宮闈局掌宮內門禁。其屬有掌扇給使等員。奚官局掌宮人疾病死喪。內僕局
掌宮中輿輦導從。內府局掌宮中供帳燈燭。五局有令丞。皆內官為之。貞觀中。
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是長官。階四品。其職但在閤門守禦。黃衣
廩食而已。則天稱制二十年。差增員數。神龍中。宦官三千人。超授七品以上員
外官者千餘人。元宗在位。中官稍稍稱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監門將軍。得門施棨
戟。及李輔國從幸靈武。程元振翼衛代宗。遂至守三公。封王爵。幹預國政。郭
子儀北伐。遂立觀軍容宣慰使。命魚朝恩為之。然自有統帥。亦監領而巳。貞元
之後。天子爪牙之士。悉命統之。於是畜養假子。傳襲爵土。跋扈之兆。萌於茲
矣。而中外黨錮。恣為不法。雖朝廷之令。漸不能制。文宗即位。以仇士良等威
福任己。思漸除之。卒有李訓之敗。公卿輔相。赤族受禍。暨武宣之際。閹豎輩
嘗切齒于南衙官屬。光化中。昭宗授政于宰相崔允。尤忌宦官。於是左右軍容使
劉季述王仲先。深不自安。幽帝於東內。冊皇太子裕監國。崔允乃外協朱氏。密
圖匡復。潛構護駕監州雄毅軍使孫德昭。誅季述等。昭宗返正。改元天復。至三
年。大懲其弊。收中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餘人。於內侍省同日誅之。諸道監軍使。
亦令勦戮。炎炎之勢。因斯息矣。 

貞觀十四年。司門員外郎韋元方。不過所給使。見左右僕射而去。給使奏之。上
大怒。出元方為華陰令。特進魏徵言曰。帝王震怒。動若雷霆。何可妄發。為前
給使一言。夜出敕書。事似軍機。外人誰不驚駭。但宦省之徒。古來難近。輕為
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所宜深慎。上納之。遂停貶
黜。 

萬歲登封元年二月十九日敕。諸道逆人。給使配役。送內侍省者。不得於州縣附
貫。亦不得共中官給使。結義往來。 

景龍元年。酸棗縣尉袁楚客。奏記于中書令魏元忠曰。內豎者。給宮掖之事。供
埽除之役。上古皆備此職。但以僕隸畜之。豈及於官次。中古以來。大道乖喪。
不重賢哲。惟親近習。或委之以軍。或授之以權。遂使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
側之人。眾所畏懼。葛洪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無拳無勇。職為亂階者也。
洎乎後漢。用事尤甚。時君既不知其失。大臣又畏罪不言。是以害及生靈。毒流
天下。至於晚節。竟亂中朝。各相朋黨。屠害良善。當此時也。忠臣義士。睹斯
慷慨。不得不權行殺戮。至以無鬚而橫死者。不可勝言。豈非結禍之深。自危之
速。易曰。小人用壯。斯之謂也。自大君受命。中興成務。獨有閹豎。坐升班秩。
既無正闕。多授員外。舉其全數。向滿千人。苟綰青紫。蠶食府藏。既非致治之
道。誠謂長亂之階。此則朝廷之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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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雲二年四月二日敕。內侍省令史資勞。宜同殿中省令史。其五局令史。同殿中
省諸局。 

開元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敕內侍省內坊單身給使。有品無品。並免戶例差科。 

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敕。內侍省內坊給使。遭憂百日滿。勒上。 

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敕。內侍省將軍。中郎。內侍。內給事。五品已上官。宜准
宿衛官給酒料。 

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敕內侍省品官遭憂。宜待終服還官勒上。如有灼然要籍者。
臨時奏。 

寶應元年五月十九日敕。諸道州府所承上命。須憑正敕。後可施行。不得懸信中
使宣言敕。即便遵行。 

貞元七年三月十三日敕。內侍省五品已上。許養一子。仍以同姓者。初養日不得
過十歲。 

十一年正月。初鑄河東監軍印。監軍有印。自茲始也。 

十五年四月詔。內侍省內給事。加置二員。至元和十五年四月。內侍省奏。應管
高品品官白身。共四千六百一十八人。數內一千六百九十六人。高品諸司使並內
養諸司判官等。餘並單貧。無屋室居止。須稍優恤。宜各加衣糧半分。度支據數
支給。謹按舊史。天寶末。品官黃衣以上三千餘人。下文已雲盛矣。今則又踰其
數焉。 

二十年十二月。詔加掖庭局令四員。 

寶歷二年十一月。詔朝官及方鎮之家。不得私置白身。 

太和四年八月。內侍省奏。當省官員。從掖庭局令以下至監作。並居本品之下。
或注擬難於區別。伏乞請重下有司詳定。敕旨。宜付所司。詳定聞奏。 

大中三年九月敕。楊施禮緱氏縣莊。宜賜東都內侍省新配恭陵守當貧窮官正居住。 

天復三年二月敕。諸道監軍使副監判官並停。其院印當日差人齎納禮部銷毀。 

  太常寺 

풪쓪ꆣلمح쮷뛾쓪ꆣ룄黩럮뎣헽쟤ꆣ쿌뫠풪쓪迍앦ꆣ맢햬풪쓪ꆣ룄黩쮾뙙쯂ꆣ짱لمح
迍黩첫뎣쟤ꆣ 

짙쟤ꆣ 짱لمح풪쓪웟퓂죽쪮죕볓튻虔ꆣ탬辩늮黩횮ꆣ 

틂맚쫰ꆣ �퍞풪쓪쪡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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첫轒쫰ꆣ 뗇럢풪쓪헽퓂ꆣ룄黩쟥轒앟ꆣ짱لمح풪쓪ꆣ迍黩첫轒쫰ꆣ풪뛾쪮쯄쓪
쯄퓂쯄죕轕ꆣ틒첫뎣쯂럮ퟚ轒ꆣ 

첫릫轒쫰ꆣ 짱لمح뛾쓪ꆣ쪼럖菉뺩훃ꆣ 

늩쪿ꆣ 놾쯄虔ꆣ풪뛾쪮웟쓪쪡튻虔ꆣ재풪풪쓪뛾퓂쪮컥죕ꆣ쟤�ퟠ했틀앦
쯄虔ꆣ튻죋럖뺩쇴쫘ꆣ 

�ꆣ 믊뎯틲쯥앦훆ꆣ훃�뛾죋ꆣ 

첫힣ꆣ 놾쎿쫒튻죋ꆣ릲쇹죋ꆣ풪쪮쓪웟퓂뛾죕ꆣ볓훁뻅虔ꆣ뛾쪮웟쓪ꆣ鱰쇹
虔쇴죽虔ꆣ 

럮뙙ꆣ 놾쏻훎뙙ꆣ�퍞뛾쪮죽쓪웟퓂뛾쪮웟죕ꆣ룄黩럮뙙ꆣ놾쯄虔鱰菉虔ꆣ 

�퍞쪮뛾쓪쯄퓂ꆣ쎿쭝탂첫轒ꆣ쇮첫뎣쟤벰짙쟤튻죋탐쫂ꆣ 

뺰뛾쓪쪮튻퓂쪮뛾죕ꆣ첫뎣쯂쯹쪢ꆣ뷱뾂펋쇏뚨ꆣ쎿쓪쯹쮾닮빖튻죋ꆣ
뗤뛾죋ꆣ튻镲늿쯍ꆣ늻뗃룼폐쇣꽂ꆣ틠늻뗃�닮쪹듟ꆣ 

풪냋쓪쯄퓂튻죕ꆣ화쇪훷틂훷�훷쮎ꆣ쎿즫룷냋虔ꆣ럖黩쯄랬ꆣ벾짏웤뾼뗚ꆣ
죔첫뎣쯂ꆣ웤쇪쫰죴룼폐裌헆ꆣ틠듋죽즫菈춨죚쪹ꆣ 

재풪풪쓪웟퓂뛾쪮냋죕ꆣ첫뎣쯂쿈훃뙙횱컥죋ꆣ틋腋춣轕ꆣ 

붨훐풪쓪헽퓂컥죕ꆣ듳샭램맙첫뎣늩쪿ꆣ캯샴늿鏱닅ꆣ앣놾쮾춬짌솿힢鑍ꆣ 

�풪웟쓪헽퓂뛾쪮쇹죕ꆣ迍훃뙙荸횱菉虔ꆣ뙙풺횱菉虔ꆣ腋춣뙙풺탞맙튻죋ꆣ
饺펑맙튻죋ꆣ뿗쒿맙튻죋ꆣ풺뗤죽죋ꆣ 

냋쓪쯄퓂ꆣ첫뎣쯂ퟠꆣ놾훃뙙짺ꆣ쫇��쿠ꆣ陼뚼볈齯변ꆣ늻뫏첓苤虔ꆣ쟒
齯릦蓚ꆣ췽펋뾼핮ꆣ쓪鵍횮죕ꆣ튻샽쫚맙ꆣ뇈臭틲톭ꆣ貍탒ꆣ웤陼뚼첫轒벰
붼짧تحم색ꆣ쿈腋ힼ춣펙ꆣ캩뙙짺짐퓚ꆣ럼했쿂샴늿ꆣퟔ뷱틔ꆣ늻뗃룼폐힢鑍ꆣ
웤쿈텡헟ꆣ腋했ힷ뢰짏뚼ꆣ틑鵍헟ꆣ럼췻솿쇴쯄쓪ꆣ캴鵍헟ꆣ했헛슠ꆣ믲죫뾼ꆣ
죧폐쟩짦튎뇜ꆣ캯펚쫂평ꆣ菉퓂菈늻뢰컷뚼ꆣ벴했샴늿힢짪뷢췋ꆣ쫕貍놾즫ꆣ
벽톭쫂貍ꆣ폀뵞誦풴ꆣ횼ꆣ틀ퟠꆣ 

뻅쓪쯄퓂ꆣퟔ뷱틔ꆣ첫뎣쯂틋쫰뙙풺탞饺펑맙룷튻虔ꆣ뇣黩뚨ꆣ 

쪮뻅쓪ꆣ첫뎣늩쪿ꆣ웤캻놰ꆣ쯹죎훘ꆣ훁�鏱ꆣ늻틗뗃죋ꆣ붼뙙荸ꆣ
뎯춢뗤램ꆣ앥듫좡葴ꆣ슚쫂貍랱ꆣ쯹했�쇏ꆣ틋ힼ쇹욷틑쿂뎣薢맙샽첎럖ꆣ 

풪뫍쇹쓪쪮뛾퓂ꆣ틔믊첫ퟓ�ꆣ蟸ퟓ쮾顉엡ꕚꆣ駠鑺첫뎣늩쪿ꆣ컷菈릴꺔ꆣ
ꕚ춨솕맅뷱뙙荸ꆣ뎣黩첫뎣늩쪿ꆣ벰맙훁색훐ꆣ쎿볦웤슚ꆣ훁룄蟸ퟓ쮾顉ꆣ랽셔
볦ꆣ뻃뻓뙙맙ꆣ풔荸훆ꆣ蟸뗤齯첫ퟓ�뙙ꆣ맊폖쏼ꕚ횮ꆣ웤轕뎯쪮죽죕ꆣ
쥷폃웚럾틗퓂횮훆튲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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쪮쓪헽퓂ꆣ�맊첫뎣쟤듞�샴늿짐闸ꆣ돵ꆣ�黩첫뎣쟤ꆣ돵짏ꆣ듳쯄늿颷듳
颷쫰ꆣ퍞헟ڃ뽶퍞퇉ꆣퟔ쮽뗚좥쎱ꆣ퍈貧쒸�ꆣ릫쟤럪헟ꆣ黩�뇜횮ꆣ슷틔
黩顳ꆣ 

酣뛾쓪쪮퓂ꆣ첫뎣쯂ퟠꆣ菉풺뙙짺풪죽쪮컥죋ꆣ했ힼ풪뫍쪮뛾쓪ꆣ훃쫘
죋ꆣ벴쏢즢ꆣ횼ꆣ틀ퟠꆣ 

쯄쓪웟퓂ꆣ샴늿쯹힢첫뎣쯂벿큧맙횱뗮ꆣ훐볈ힼ룱ꆣ캴黩맔풽ꆣ틋腋듽뾼鵍죕
춣ꆣ첫뎣쯂쯹햓虔ꆣ迄臭쓪틔ꆣ腋죎놾쯂쫕맜ꆣ화쮾룼늻뗃햼쫚ꆣ 

듳훐쯄쓪웟퓂ꆣ뙒쪷앟ퟠꆣ쮾�쯂컄낸ꆣ짙쟤늻춨에ꆣ폐맔쇹뗤ꆣ횼ꆣퟔ뷱틑
ꆣ뻅쯂죽녏짙쇐ꆣ틋앣듳쟤춨에컄낸ꆣ 

뻅쓪냋퓂ꆣ첫뎣쟤룟ꆣ魑셐뙙풺뙙짺ꆣ늩쪿샮郢틽맊쫂ꆣ튊裌헾ꆣ틔뙙풺艓
첫뎣쯂ꆣ迄臭늩쪿ퟔ貣ꆣ齯냗헟ꆣ첫뎣죽쟤쪼쥗쫂ꆣ늩쪿齯薢벯횮뙙ꆣ뷱횮魑
셐ꆣ폐�맊뗤ꆣ镲퓗쿠틔앦뗂ꆣ늻쓜풑�ꆣ配뛸했췋ꆣ 

쪮뛾쓪쪮퓂ꆣ첫뎣쟤럢낽ꆣퟳ쫚蟸ퟓ변뻆ꆣ앦쪽ꆣ첫뎣쟤짏쫂ꆣ춥푏뻅늿颷ꆣ镲
낽냝쏼ꆣ폻뇣퍞ꆣ틆뻍쮽뗚튕쫂ꆣ黩뙒쪷쯹앥ꆣ쯬폐듋�ꆣ 

  光祿寺 

龍朔元年。改為司宰寺。卿為正卿。鹹亨年復舊名光祿寺。光宅年改為司膳寺。
卿隨寺改。神龍年復為光祿寺。 

少卿。 本一員。景龍二年十一月四日加一員。以劉正為之。 

珍羞署。 舊為肴藏署。垂拱九年二月二日改。 

景雲二年正月敕。左右廂南衙廊中食。每日常參官職事五品以上。及員外郎。供
一百盤。羊三口。餘賜中書門下供奉官。及監察禦史。太常博士。百官每日常供
具。三羊。六參日節日。加羊一口。冬月。量造湯餅及黍臛。夏月冷淘粉粥。其
栗黃文桃梨榴濕柿等。擇不堪供進者。亦供衙前食。若禦內坐當參日。即於外廊
設食。並給門下中書。有餘賜供奉官六品已下。及在仗三衛主兵帥漏生漏刻直官
等食。不須迴折。東宮衙前食。並准此。仍每坐日。職事五品已上賜食。供十盤。
六參日。供四日五盤有餘賜左右春坊供奉官詹事直。若非坐日。設三盤。諸節日
應設食者。准料即造。不須奏聞。其斷屠日。各於衙內設兩口羊食。其六品已下。
於光祿食者。每正冬寒食三節。皆給餅。內作節食。三月十七日敕。每禦承天門
樓。朝官應合食。並蕃客辭見。並令光祿准舊例。於朝堂廊下賜食。其朝官食。
迴衙內食充。 

開成四年正月。光祿寺奏。當司伏准大歷八年四月十八日敕。令主辦百寮廊下賜
食。仍委禦史臺勾當。至於補置所由。計料費用。即是當司本事。自從臺司自置。
都一人管計。今造膳支辦。盡非有司闕敗。罪歸當寺。比於臺司論請。因循竟未
卻還。今禦史中丞丁居晦。深知前弊。悉還所職。其廊下食料錢。敕今見於臺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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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次又禦史臺奏。伏准大歷八年元敕。任委禦史臺勾當。本慮事有闕違。自
後因循。遂成侵佔。人吏雖隸光祿寺。補署多出臺司。謹詳敕旨根尋。應申歸有
司。方可求理。已牒光祿寺自部置。若有闕失。責在本司。仍依前差禦史一人充
使勾當。奏訖。可。 

  衛尉寺 

龍朔二年。改為司衛寺。卿為正卿。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衛寺。神龍
二年。復舊為衛尉寺。 

少卿。 本一員。景雲二年十一月四日。加一員。以傅忠孝為之。 

武庫署。 開元中分兩京置。 

武器署。 貞觀年中分東都置。 

開元二十七年十一月。武庫置應諸衛行從及冬正等甲仗袍襖旛旗幕等。衛府卿李
昇奏。上件物。每年行幸溫湯。及冬正陳設。兩京來往。諸衛將軍事畢後。多有
汙損。逾限不納。又比年因溫湯行幸。所由便奏勒留。充冬至及元日隊仗用。以
此淹久。便長姦源。兼恐迴換。望自今以後。每事了。限五日內送納武庫。如有
違限。所由長官及本官。望請科違敕罪。其典量決杖。仍不在奏留之限。敕旨。
依奏。 

天寶八載十一月敕。衛尉幔幕氈褥等。所由多借人。非理損汙。因循日久。為弊
頗深。爰及幕士。私將驅使。並廣配充廳子馬子。並放取資。近今推問。事皆非
繆。今後其幔幕氈褥等。輒將一事借人。並同盜三庫物科罪。並使幕士與人張設。
及自驅使。擅取放資。計受贓數。以枉法論。其借人及借與人等。六品已下非清
資官。決放。餘聽進止。仍委左右巡使常加糾察。 

十一年十二月奏。幕士供膳掌閑。取浮逃無籍人充。敕旨。幕士供膳掌閑並雜匠
等。比來此色。緣免征行。高戶以下例皆情願。自今已後有闕。各令所由。先取
浮逃及無籍實堪驅使人充使。與編附。仍委禦史中丞都充勾當。 

廣德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赦文。京兆諸司使幕士丁匠。總八萬四千五百人。數內宜
每月支二千九百四十四人。仍令河東關內諸州府。據戶口分配。不得編出京兆。
餘八萬一千一百一十四人。一切並停。 

其年。衛尉寺奏。當寺管幕士。總八百六十九人。其七百八十九人停。八十人依
舊。定四十人長上幕士。本司招補。不差百姓。並請依舊定四十人。減外請留。
其幕士申請停差。每人每月別官給錢三千五百文。付本司通勘處置。共據計一年
當一千六百八十貫文。? 騎先支五人。本司既有幕士充勾當。? 騎請停。敕旨。
依奏。 

  宗正寺 



唐会要 

 528

龍朔元年。改為司宗寺。卿為宗正卿。咸亨元年。改為宗正寺。光宅元年。為司
屬寺。天寶七載五月十一日。升同太常寺。少卿及丞准此。 

少卿。 本一員。景雲二年十一月四日。加一員。以薑晞為之。 

丞。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八日。加一員。 

崇元署。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二日。宗正卿魯王道堅奏。今年正月七日敕。道士
女冠。並隸宗正寺。其崇元署今既鴻臚不管。其署請屬宗正寺。敕旨。依奏。 

天寶二年三月十二日。道士女冠。宜令司封檢討。不須更隸宗正寺。其崇元署並
停。 

舊例。太皇太后皇后之親。分為五等。皆定于司封。宗正受而統焉。若皇周親。
皇后父母為第一等。准三品。皇大功親。皇小功親尊屬。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周
親。為第二等。准四品。皇小功親。皇緦麻尊屬。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大功親為
第三等。准五品。皇緦麻親。為第四等。皇袒免親。太皇太后小功卑屬。皇太后
皇后緦麻親。及舅母姨夫為第五等。並准六品。其籍如州縣之法。 

武德元年十月二十四日詔。太僕少卿安康公襲譽。我之同姓。派別支分。惟厥祖
考。世敦恭睦。特聽合譜宗正。恩禮之差。同諸服屬。 

其年十二月六日。義安郡王李孝常。賜屬籍宗正寺。 

二年二月十六日。詔曰。宗緒之情。義超常品。宜有旌異。以明等級。天下諸宗
姓任官者。宜在同列之上。無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每州置宗師一人。以相統
攝。 

其年十二月四日。幽州總管燕都王羅藝。賜姓李氏。屬籍宗正寺。 

其月十三日。曹國公徐世勣。賜姓李氏。屬籍宗正寺。 

三年六月一日。楚王杜伏威。賜姓李氏。進封吳王。屬籍宗正寺。 

其年九月十九日。蔚州總管高開道。賜姓李氏。屬籍宗正寺。 

四年正月十四日。竇建德行臺尚書令胡大恩。以安鎮來降。賜姓李氏。屬籍宗正
寺。 

永徽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召宗正卿李博文問曰。比聞諸親何以得有除屬者。對曰。
以屬疏降盡故除。總三百餘人。上曰。追遠之感。實切於懷。諸親服屬雖疏。理
不可降。並宜依舊編入屬籍。 

開元十三年四月。詔嗣王有傍繼者。並宜總停。 

二十年七月七日詔。宗正寺官員。悉以宗子為之。 



唐会要 

 529

二十五年七月敕。其宗正卿丞及主簿。擇宗室中才行者補授。 

天寶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詔。殿中侍禦史李彥允等奏稱。與朕同承涼武昭王後。請
甄敘者。源流實同。譜牒猶著。自今已後。涼武昭王孫寶已下。絳郡姑臧燉煌武
陽等四公子孫。並宜隸入宗正寺。編入屬籍。 

五載正月十三日敕。九廟子孫。宜並升入五等親。永為常式。至建中元年正月五
日赦文。入廟子孫。非五等親。任用如始封王廕。不限年代。補齋郎三衛。至簡
選日。量文武稍優與處分。 

其載十一月。宗正寺奏。錄事先有一員。請更置一員。從之。 

七載五月二十九日。宗正卿褒信王璆奏。皇妹及女。准禮出嫁後。各降本親一等。
今後並降為第二等。臣以為執禮破親。有虧常典。宜請一切依服屬等第為定。不
在降服限。仍望永為常式。敕旨。依奏。 

大歷十三年正月。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請附入屬籍。敕旨。從之。 

貞元八年。太常寺奏。乃者宗子名銜。皆雲皇某親。行於文疏曹署。此非避嫌自
卑之道也。謹按儀禮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
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尊者也。又禮記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
戚君位也。鄭元注雲。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戚於君位。謂齒列也。所
以尊君別嫌。今宗子若以皇字為稱。以首從數為序親。誠非卑別於尊。不戚君位
之意。又按儀禮。從父昆弟。則今同堂也。從祖昆弟。則今再從也。族昆弟。則
今三從也。聖朝方崇敦敘。宜辨等威。其三從內。伏請仍舊。其餘各以祖禰本封
某為某王公子孫。則親疏有倫。名禮歸正。從之。 

元和四年四月詔。故奉天定難功臣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李晟。宜編入屬籍。又
成德軍節度使張寶臣。依舊賜姓李。列於屬。寶臣本名忠志。初事安祿山。後事
史思明。寶應初。史朝義敗。寶臣開城門以納王師。因授成德軍節度使。故有是
賜。 

七年十二月。宗正寺奏。當司圖譜官一人。准元敕。官滿宜減兩選。其孔目官比
類。請一概例處分。敕旨。依奏。 

十一年六月。宗正寺奏。當司府史元額一十六員。內八員先停減。更請二人。通
前十員。從之。 

長慶元年三月。宗正寺奏。貞元二十一年敕。宗子陪位。放五百七十人出身。今
年敕放三百人。伏緣人數至多。不霑恩澤。白身之輩。將老村閭。乞降特恩。更
放二百人出身。許之。 

太和二年六月。修玉牒官屯田郎中李衢等奏。竊以聖唐玉牒。與史冊並驅。立號
建名。期於不朽。伏乞付宰臣商量。於玉牒之上。特創嘉名。以光帝籍。敕旨。
宜以皇唐玉牒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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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成三年正月。宗正卿李玭奏。宗子諸親。齋郎室長選人。准格。每年遣諸陵廟
丞等充保識官。今請選人自于諸司求覓清資。及在任宗子京官。充保識。以憑給
解。伏乞編入吏部選格。以為久例。敕旨。依奏。 

五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宗子每進文疏。及舉選文狀。例皆稱皇從高叔祖曾叔祖。
既是人臣。頗乖禮敬。臣等延英已具陳奏。伏請令自今已後。應宗子文狀。並令
具姓氏。不得更言皇從。但令各於姓名下。稱某王房。即便可以辨別。敕旨。依
奏。 

鹹通九年敕。沙陀朱耶赤心。賜姓李氏。名國昌。籍係鄭王房。以討平徐州叛卒
龐勛功也。 

唐會要卷六十六 

  太僕寺 

龍朔二年。改為司馭寺。卿為正卿。咸亨元年。復為太僕寺。光宅元年。改為司
僕寺。神龍元年。復為太僕寺。 

少卿。 景雲元年八月。加一員。韓思復為之。 

丞。 大足元年三月六日。加一員。 

開成三年。太僕卿趙蕃奏。請差少卿一人。用隨年鐵印印見在牛羊。堪祠祭及鳴
牛。並不印。敕旨。從之。 

  群牧使 

貞觀十五年。尚乘奉禦張萬歲。除太僕少卿。勾當群牧。不入官銜。至麟德元年
十二月。免官。三年正月。太僕少卿鮮於正俗。檢校隴右群牧監。雖入銜未置使。
上元五年四月。右衛中郎將邱義。除檢校隴右群牧監。儀鳳三年十月。太僕少卿
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自茲始有使號。其後蘇幹。夏侯亮。陽道昕。張仁
德。張思廉。宗元爽。周履冰。魏元忠。李道廣。賀蘭爽。姚元之。宗楚客。平
王隆基。宋王成器。王晙。王毛仲。牛仙客。席楚珍。薄承祧。韋衢。章仇兼瓊。
王? 。安祿山。王鳳。董佚。唐欽。呂崇賁。李輔國。彭禮盈。樂子昂。相次為
之。暨至德後。西戎陷隴右。國馬盡沒。監牧使與七馬坊名額皆廢。今又有樓煩
監牧使。龍陂監牧使等。檢校起置年月未獲。 

開元三年四月八日敕。諸道牧監官。有闕緊要者。委本使簡擇明閑牧養者。奏付
選司勘實補擬。如非其材。所由科貶。經負犯者。不在奏補之限。牧尉有闕。亦
委使司差補。申牒所由。如不足。並申省司速訪補擬。 

天寶十一載十一月二十五日敕。兩京去城五百里內。不得置私牧地。如有。一改
官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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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二十年。福建觀察使柳冕奏。置萬安監牧於泉州界。悉索部內馬五千七百匹。
並驢牛八百頭。羊三千口。以為監牧之資。人情大擾。經年無所生息。詔罷之。 

元和十一年正月。樓煩監牧使中官黨文楚。以供征馬羸瘠。為諸軍所奏。奪緋。
沒其家財。配隸南衙。 

十四年五月。置臨海監牧使。命淮南節度使兼之。至太和二年十一月廢。 

其年八月。於襄州穀城縣置臨海監牧。以牧馬。仍令山南東道節度使兼充監牧使。
至太和七年正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度奏。請停臨漢監牧。先置牧養馬三千三百
匹。廢百姓田四百餘頃。詔許停之。 

太和七年十一月。度支鹽鐵等使奏。以銀州是牧放之地。水草甚豐。國家自艱虞
以來。制置都闕。每西戎東牧。常步馬相淩。致令外夷寖驕。邊備不立。臣得銀
州刺史劉源狀。計料於河西道側。近市孳生堪牧養馬。每匹上不過絹二十疋。下
至十五疋。臣已於鹽鐵司方圖收拾羨餘絹。除正進外。排比得五萬疋。約得三千
餘疋。今於銀州置銀州監使。委劉源充使勾當。冀得三數年外。蕃息必多。敕旨。
劉源宜兼充銀州監牧餘委度支使條流訖聞奏。 

開成二年七月。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劉源奏。伏准太和七年十一月敕。委臣於銀
州監置監城一所。收管群牧。自立務以後。今計蕃息孳生馬。約七千餘匹。若雨
澤及時。水草豐茂。即並於當監四遠牧放。或遇天時亢陽。水草枯竭。即須散將
監馬。直至綏州界內以來。就遠水草。伏以所管官馬。其數益多。出於遠界須有
憑倚。今訪擇得綏州南界。有空地周迴二百餘裏。堪置馬務。四面懸險。賊路不
通。縱有突過剽掠。臨時度其要害。只著三五十人防捍。即可固守其地。是臣當
管界內空地。並非百姓見佃田疇。今請割隸。永屬監司。伏乞聖慈。允臣所奏。
敕旨。宜委本道差人。與本州刺史勘驗。如實無主。使任監司收管。 

  大理寺 

龍朔二年。改為詳刑寺。卿為正卿。咸亨元年。復為大理寺。光宅元年。改為司
刑寺。神龍元年。復為大理寺。 

少卿。 本一員。永徽六年八月十二日。初置。神龍元年。加一員。以侯善業為
之。 

正。 龍朔二年。改為詳刑大夫。鹹亨年復舊。 

丞。 本八員。天冊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省兩員。 

司直。 武德初。因隋舊制。置六員。 

評事。 貞觀二十二年十二月九日。置十員。掌出使推覆。後加二員。為十二員。 

貞觀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謂封德彜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此官極須妙選。
公宜陳其堪者。德彜未對。上曰。戴冑忠正清直。每事用心。即其人也。於是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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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少卿。鹹亨三年十月。張文瓘兼大理卿。旬日決疑獄事四百條。莫不允當。
皆無怨言。文瓘嘗有疾。繫囚相與設齋。願其視事。上元二年疾卒。大理諸囚。
一時慟哭。 

開元八年敕。內外官犯贓賄。及私自侵漁入己。至解免已上。有訴合雪及減罪者。
並令大理審詳犯狀。申刑部詳覆。如實冤濫。仍錄名送中書門下。其有遠年斷雪。
近請除罪。亦准此。其餘具刑部格。 

二十一年七月。大理卿袁仁敬暴卒。繫囚聞之。皆慟哭悲歌曰。天不恤冤人兮。
何奪我慈親兮。有理無由申兮。痛哉安訴陳兮。 

天寶九載三月十三日敕。大理評事。今後子弟及至親中。有未歷畿縣者。不得注
授。 

建中元年正月敕。大理司評事直。授訖三日內。于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 

貞元四年十月。大理卿於頎奏。諸處推事不盡。須重勘覆。或有誣告等。每失程
期。稽滯既多。冤濫難息。諸司及諸館驛。多以大理為閑司。文牒遞報。頗至稽
滯失望。今後各令別置文例。切約所由。稍涉稽遲。許本寺差官累路勘覆。如所
稽遲處分。州縣本判官。請書下考。諸司使本推官。奪一季俸料。敕旨。依奏。 

元和四年九月敕。刑部大理。覆斷繫囚。過為淹滯。是長奸倖。自今以後。大理
寺檢斷。不得過二十日。刑部覆下。不得過十日。如刑部覆有異同。寺司重斷。
不得過十五日。省司重覆。不得過七日。如有牒外州府看勘節目。及於京城內勘。
本推即以報牒到後計日數。被勘司卻報。不得過五日。仍令刑部大理寺具初授文
牒月日。及有牒勘者。具遣牒及報牒到月日。牒報都省。及牒訪察使。各准敕文。
勾舉糾訪。如有違越。奏聽進止。其有獄情可疑。宜再三詳審。非限內可畢者。
即別狀分析。寺司每月具已斷未斷囚姓名事由聞奏。並申報中書門下。 

五年二月。大理寺奏。當寺獄丞四員。准六典。合分直守獄。承前雖俸料寡薄。
當寺自有諸色錢物優賞。免至虛貧。十年以來。曹司貧迫。無肯任者。遂令獄務
至重。檢校絕官。今伏請省兩員。置兩員。取所省員料錢。併以優給見置者。庶
令吏曹可注。職事得人。敕旨。依奏。 

十五年。大理寺奏。當司府史。許七考入流。敕旨。依奏。 

其年六月。敕減大理評事兩員。以增六丞之俸。 

太和元年十月。大理寺奏。准吏部起請。當司府史二十員。減下三員。又勒轉選。
請准敕附甲。及不減員。敕旨。依奏。 

開成四年二月。刑部奏。大理司直張黔牟。在寺宿直。以婢自隨。合判官一任。
當徒一年。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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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十一月赦節文。刑法之官。人命所繫。頃頻有詔旨。令擇才能。每當朔望。
須備顧問。宜令中書門下。更加選擇。 

會昌元年六月。大理寺奏。當寺司直評事。應准敕差出使。請廢印三面。比緣無
出使印。每經州縣及到推院。要發文牒追獲等。皆是自將白牒。取州縣印用。因
茲事狀。多使先知。為弊頗深。久未釐革。臣今將請前件廢印。收鎖在寺庫。如
有出使官。便令齎去。庶免刑獄漏泄。州縣煩勞。敕旨。依奏。仍付所司。 

其年十一月。又奏請創置當寺出使印四面。臣於六月二十八日。伏緣當寺未有出
使印。每准敕差官推事。皆用州縣印。恐刑獄漏泄。遂陳奏權請廢印三面。伏以
廢印經用年多。字皆刓缺。臣再與當司官吏等商量。既為久制。猶未得宜。伏請
准禦史臺例。置前件出使印。其廢印卻送禮部。敕旨。宜量置出使印三面。 

二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大理寺法官。伏見衛覬稱。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
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任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
此也。臣等商量。望委中書門下。精擇法官。選任不得在文學官之後。如有缺員。
兼委大理卿自舉所知。舉不得人。顯加殿罰。向後禦史臺取禦史。數至三人以上。
即須取法官一人。所冀刑法之官。皆知勸勵。敕旨。從之。 

大中三年三月。大理寺奏。當寺司直評事。從前不循公理。到官便求分司。迴避
出使。致令官職失守。勞逸不均。伏請從今以後。待次充使後。即往分司。如未
出使。不在分司限。敕旨。依奏。 

四年七月。大理寺卿劉濛奏。准文明元年四月敕。律令格式。為政之先。有類準
繩。不可乖越。如聞內外官寮。多不習律。退食之暇。各宜尋覽。仍以當司格式。
書於廳之壁。俯仰觀瞻。免使遺忘。今以年代遐曠。屋壁改移。文字不脩。瞻仰
無所。就中大理寺評斷之司。尤為要切。臣已於本寺廳粉壁。重寫律令格式。敕
旨。尚書省郎官。亦委都省檢勘。依舊抄撮要。即寫於廳壁。 

其年十月。大理少卿崔杞奏。當寺官人。今後在寺詳斷。或出使推案。有犯贓私
者。請于常式加罪一等。餘犯即准舊式。從之。 

  鴻臚寺 

龍朔二年。改為司賓寺。卿為正卿。咸亨元年。復為鴻臚寺。光宅元年。改為司
賓寺。神龍元年。復為鴻臚寺。 

少卿。 本一員。景雲二年十一月四日。加一員。以劉興為之。 

開元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敕。鴻臚當司官吏以下。各施門籍出入。其譯語掌客出
入客館者。於長官下狀牒館門。然後與監門相兼出入。 

天寶八載三月二十七日敕。九姓堅昆諸蕃客等。因使入朝身死者。自今後。使給
一百貫充葬。副使及妻。數內減三十貫。其墓地。州縣與買。官給價直。其墳墓
所由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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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載二月二十七日。禮賓院。自今後。宜令鴻臚勾當檢校。應緣供擬。一物已
上。並令鴻臚勾當。 

大歷四年七月。詔罷給客省之廩。每歲一萬三千斛。永泰已後。益以多事。四方
奏計。或連歲不遣。仍於右銀臺門置客省以居之。上書言事者。常百餘人。蕃戎
將吏。又數十百人。其費甚矣。至是皆罷。 

建中元年七月。以鴻臚寺左右威遠營隸金吾。 

元和九年六月。置禮賓院於長興裏之北。 

  司農寺 

龍朔二年。改為司稼寺。卿為正卿。咸亨元年。改為司農寺。 

少卿。 武德初四員。貞觀二年減兩員。 

  木炭使 

쳬貚컥�뻅퓂ꆣ쫌뙒쪷韮ꆣ돤쒾첿쪹ꆣ폀첩풪쓪쪮퓂ꆣ뺩헗틼샨軖ꆣ돤쒾첿
쪹ꆣퟔ뺩헗틼뎣躧쪹ꆣ훁듳驶컥쓪춣ꆣ�풪쪮튻쓪냋퓂ꆣ釴늿쫌색엡퇓شحمꆣ돤
뺩컷쒾첿鋱퓬쪹ꆣ쪮뛾쓪뻅퓂춣ꆣ 

뺰뛾쓪쇹퓂쪮죽죕ꆣ훐闸쿂ꆣ뙒쪷앟ꆣ짐闸쪡ꆣ퓬쪳釴틂뱚ꆣ쇮쮾�쎿벾
뵯뢶ꆣ 

쳬貚풪쓪쇹퓂ꆣ쮾�짙쟤췵틭ퟠꆣ醪했쮾화떓ꆣ췻ힼ풪뛾쪮냋쓪쪮퓂쪮컥죕ꆣ
腋쇮쏏퓂죽톮菈뵯쇋ꆣ죔췻럖했죕ꆣ쎿쮾튻镲럖뢶펙ꆣ웤驶뇣럢쯍꺔쯂ꆣ죴럪
폪ꆣ艽쮾ퟆ좻쫂맊캴뗃뵯헟ꆣ꺔죕짏쯹평ꆣ듽뵯화쮾꺅ꆣힼ잰뾱闾럖뢶ꆣ
횼ꆣ틀ퟠꆣ 

쳬貚컥�죽퓂ꆣ쮾�띙쫇쮾ꆣ웤맙죋뗈ꆣ腋늻퓚닮쪹쿞ꆣ 

재풪풪쓪쪮퓂ꆣ쮾�쯂ퟠꆣ앦튎쏻ꆣ죔黩훐쫰ꆣ쳘췻짽죫짏쫰ꆣ횼ꆣ틀ퟠꆣ 

�풪컥쓪ꆣ쮾�짙쟤샮裔ꆣ솢첫艽쪯훹펛ꆣ�풪컥쓪ꆣ쯄몣컄쏷ꆣ쳬ퟓ캨띙쫇
탴ꆣ쮼뢻蟸뇣쏱횮쫂ꆣ쒪죴뛋놾ꆣퟰ틔�쫂ꆣ맊轛蟯艽ꆣ폈쟐쉽酝ꆣ�짙쟤튻
죋ꆣ貣웤쫰ꆣ쥷폻웤죎ꆣ뛸훘웤쫂튲ꆣ 

웟쓪쪮퓂ꆣ쮾�쟤샮쒣ꆣ폐ퟯ쏢맙ꆣ 

돵ꆣ쮾�꺔릩죽豭뚬닋뛾잧�ꆣ틔뛈횧뵯�횱짔�ꆣ폖ퟨ폪늻镲ꆣ닋뛠苻钡ꆣ쒣
틔뛈횧黩�ꆣ짏�웤늻쿈슄ퟠꆣ맊쏢횮ꆣ쫇쒣ퟠ쮾�닋늻ퟣꆣ했뺩헗쫐횮ꆣ뺩
헗틼톦ثهꆣ졦쓪쇮춮ꆣ뷻폐닋헟쮽�ꆣ짏쇮詚ثه�튻퓂ꆣ춮�죽퓂ꆣ 

풪뫍죽쓪냋퓂ꆣ쮾�짙쟤듞�ퟠꆣ춣첫艽튻虔ꆣ녏쫂뛾虔ꆣ迄횮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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첫뫍웟쓪냋퓂뻅죕ꆣ쮾�쯂쎿쓪릩豭菈ꆣ벰화轎룷님닋ꆣ腋캯놾쯂ퟔ릩ꆣ웤닋
荲ꆣ캯뺩헗뢮뱳쎿쓪镲荲횧뢶ꆣ룼늻뗃엤뺩헗뢮뫍쫐ꆣ첫艽돶뵯뱻ꆣ 

  太府寺 

龍朔二年。改為外府寺。卿為正卿。咸亨元年。復為太府寺。光宅元年。改為司
府寺。神龍元年。復為太府寺。 

少卿。 武德初。置二人。貞觀元年。省兩員。龍朔二年正月十五日。加一員。
以韋思齊為之。太極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又加一員。分為兩京檢校。以崔諤為之。 

丞。 武德初五員。貞觀元年省一員。 

常平署。 顯慶三年十月三日置。 

武德八年九月敕。諸州鬥秤。經太府較之。 

開元九年敕格。權衡度量。並函腳雜令。諸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
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三尺為大尺。諸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粒為龠。十龠
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鬥。三鬥為大鬥。十鬥為斛。諸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
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諸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
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冕服制用之外。官私悉用大者。京諸司及諸州。各
給秤尺。及五尺度鬥升合等樣。皆銅為之。關市令。諸官私鬥尺秤度。每年八月。
詣金部太府寺平較。不在京者。詣所在州縣平較。並印署。然後聽用。 

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敕。左右藏官。典職在出納。不得判攝外事。及帖諸司。 

天寶九載二月十四日敕。自今以後。¥皆以三斤四兩為鬥。鹽並勒鬥量。其車軸
長七尺二寸。除陌錢每貫二十文。餘¥等同。 

大歷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敕。自今以後。應付行用鬥秤尺度。准式取太府寺較印。
然後行用。至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太府少卿韋光輔奏稱。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
漢書律歷志。較兩市時用鬥。每鬥小較八合三勺七撮。今所用秤。每斤小較一兩
八銖一分六黍。今請改造銅鬥斛尺秤等行用。制曰。可。至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敕。公私所用舊鬥秤。行用已久。宜依舊。其新較鬥秤宜停。 

太和五年八月。太府奏。鬥秤舊印。本是真書。近日已來。假偽轉甚。今請省寺
各撰新印。改篆文。敕旨。宜依。六年四月敕。金部所奏條流。諸州府鬥秤等。
諸州皆有太府寺先頒下銅升鬥及秤見在。每年較勘。合守成規。今若忽重條流。
又須別有徵斂。無益於事。徒為擾人。宜並仍舊。但令所在長吏。切加點檢。不
得致有差殊。 

  少府監 

武德初。以兵革未定。置軍器監。廢少府監。貞觀元年正月。分太府中尚方。左
尚方。右尚方。織染方。掌治方五署。置少府監。通將作國子為三監。龍朔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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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內府監。咸亨元年。復為少府監。光宅元年。改為尚方監。神龍元年。復為
少府監。其令少隨監名改復也。 

少監。 本一員。太極元年二月十八日。加一員。以孔仲思為之。至開元十一年。
罷軍器監。隸入少府監。為甲弩坊。更置少監一員統之。以馮紹貞為之。十四年
八月二十八日。省一員。 

中尚署。 本中尚方。天後時去方字。避監號。開元已來。別置中尚使。以檢校
進奉雜作。多以少府監及諸司高品為之。 

永徽六年十一月。詔曰。少府監非軍國所須。宗廟之用。並不須飾以珠玉。 

顯慶六年二月十六日敕。南中有諸國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預支應須市
物。委本道長史。舶到十日內。依數交付價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
少府監簡擇進內。 

景龍二年四月十四日。敕少府。季別先出錢二千貫。別庫貯。每別敕索物。庫內
無者。即令市進。皆須對主付值。不得且令供物。於後還錢。其錢兼以絹布絲綿
充數。其祠進明衣及布。亦用此物充。 

  將作監 

龍朔二年。改為繕工監。咸亨元年。復為將作監。光宅元年。為營繕監。神龍元
年。復為將作監。 

大監。 本為大匠。龍朔二年為大監。咸亨元年為大匠。天寶十一載為大監。依
舊。 

少監。 本一員。大足元年二月六日。加一員。以楊務廉為之。 

中校署。 開元二年置。 

天寶四載四月敕。將作監所置。且合取當司本色人充直者。宜即簡擇發遣。內作
使典。亦不得輒取外司人充。其諸司非本色直。及額外直者。亦一切並停。自今
以後。更不得補置。如歲月深久。尚或因人。所由長官。量事貶降。其所應直。
決一頓。配糴邊軍。 

建中元年九月。將作監上言。宣政內廊。有摧壞者。今當修之。准陰陽書。謂是
歲孟冬為魁罡。不利修作。請卜他時。上曰。春秋之義。啟塞從時。若修毀完敗。
何時之擇。詭妄之書勿徵。乃修。 

  國子監 

武德初。為國子學。隸太常寺。貞觀元年五月。改為監。龍朔二年。改為司成館。
咸亨元年。復為國子監。光宅元年。改為成均監。神龍元年。復為國子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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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都國子監 

龍朔二年正月十八日置。學官學生。分於兩教授。 

祭酒。 龍朔二年。改為大司成。咸亨元年。復為祭酒。光宅元年。改為成均祭
酒。神龍元年。復為祭酒。 

貞觀中。孔穎達為祭酒。准故事。上日。開講五經題。至天後朝。諸武駙馬為祭
酒。乃判祥瑞案三道。非舊典也。 

司業。 武德初省。貞觀六年二月二日。置一員。龍朔二年。改為少司成。咸亨
元年。復為司業。本一員。太極元年二月十八日。加一員。以蕭憲為之。 

國子博士。 龍朔二年。改為司成宣業。咸亨元年復舊。 

丞。 武德初。省隋三員。置一員。 

長安四年四月四日敕。國子監宜置直講四人。四考聽選。 

大歷五年八月。皇太子于國學行齒冑之禮。國子司業歸崇敬。以國學及官名不正。
並請改之。上疏曰。禮記王制曰。天子學曰辟雍。五經通義雲。辟雍。養老教學
之所也。以形制言之。雍。壅也。辟。璧也。言壅水環之圜如璧形。以義理言之。
辟。明也。雍。和也。言以禮樂明和天下。禮記亦謂之澤宮。射義雲。天子將祭。
必先習射於澤宮。故前代文士。亦呼為璧池。亦曰璧沼。亦謂之學省。後漢光武
立明堂辟雍靈臺。謂之三雍。至明帝。躬行養老於其中。晉武帝亦作明堂辟雍靈
臺。親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又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唯有國子
學。不立辟雍。北齊立國子寺。隋初亦然。至煬帝大業十三年。改為國子監。今
國家富有四海。聲名文物之盛。唯辟雍獨闕。伏請改國子監為辟雍省。又以祭酒
之職。非學官所宜。按周禮師氏。掌以美詔王。敢請改祭酒為大師氏。位正三品。
又司業者。義在禮記雲。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雲。
大板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鐘磬之虡也。今太學既
不教樂。於義則無所取。請改司業一為左師。一為右師。位正四品。又以五經六
籍。古先哲王致治之式也。國家創業。取士之法。立明經。發微言於眾學。釋回
增美。選賢與能。自艱難以來。取人頗異。考試不求于文藝。及第先取於帖經。
遂使顓門業廢。請益無從。師資禮虧。傳授義絕。今請以禮記左傳春秋為大經。
周禮儀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其公羊穀梁。文疏既少。
請共准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所擇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憑章疏。講解分明。
注引旁通。問十得九。兼德行純潔。文辭雅正。儀刑規範。可為師表者。令四品
以上。各舉所知。在外者給驛。年七十已上者。備禮徵聘。其國子太學。四門三
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上下。生徒之數。各有等差。舊博士助教直講直經。及
律館算館書館助教。請皆罷省。其教授之法。學生至監。謁同業師。其所贄脩一
束。清酒一壺。衫布一段。其色隨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酌酒。三
爵而止。乃發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為依經辨理。舉一隅。然後就室。每朝晡二
時。居講堂說釋道義。發明大體。兼教以文行忠信之道。示以孝悌睦友之義。旬
省月試。時考歲貢。以生徒及第多者為博士考課上下。疏奏不從。 



唐会要 

 538

元和元年正月敕。自今以後。國子祭酒司業。及學官。並須取有德望學識人充。
四月。國子祭酒馮伉奏。應解學生等。國家崇儒。本於勤學。既居庠序。宜在交
脩。其有藝業不勤。遊處非類。樗蒱六博。酗酒喧爭。淩慢有司。不脩法度有一
於此。並請解退。又有文章帖義。不及格限。頻經五年。不堪申送者。亦請解退。
其禮部所補生。到日。亦請准格帖試。然後給廚役。每日一度。試經一年。等第
不進者。停廚。庶以上功。示其激勸。又准格。九年不及第者。即出監。聞比來
多改名卻入。起今以後。如有此類。請退送法司。准式科處。敕旨。依奏。 

二年八月。國子監奏。准敕。今月二十四日。諸州府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就
國子學官講論。質定疑義。仍令百寮觀禮者。伏恐學官職位稍卑。未足飾揚盛事。
伏請選擇常參官。有儒學者三兩人。與學官同為講說。庶得聖朝大典。輝映古今。
於是命兵部郎中蔣武。考功員外郎劉伯芻。著作郎李蕃。太常博士朱穎。郯王府
諮議章廷珪。同赴國子監論講。 

其年十二月。國子監奏。兩京諸館學生。總六百五十員。請每館定額如後。兩監
學生。總五百五十員。國子館八十員。太學館七十員。四門館三百員。廣文館六
十員。律館二十員。書館十員。算館十員。又奏。伏見天寶以前。各館學生。其
數至多。並有員額。至永泰後。西監置五百五十員。東監近置一百員。未定每館
員額。今謹具定額如後。伏請下禮部。准額補置。敕旨。依奏。 

其年十二月敕。東都國子監。量置學生一百員。國子館十五員。太學館十五員。
四門館五十員。廣文館十員。律館十員。書館三員。算館二員。 

十三年十一月。祭酒鄭餘慶。乙太學荒墜日久。生徒不振。遂請率文官俸祿。脩
廣兩京國子監。時論美之。 

十四年十二月。鄭餘慶又奏。京見任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並外使兼京正員
官。每月所請料錢。請每貫抽一十文。以充國子監脩造文宣王廟。及諸屋宇。並
脩理經壁。監中公廨雜用。有餘。添充本錢。及諸色。隨便宜處置。敕旨。宜依。 

長慶二年閏十月。祭酒韋乾度奏。當監四館學生。每年有及第闕員。其四方有請
補學生人。並不曾先於監司陳狀。便自投名禮部。計會補署。監司因循日久。官
吏都不檢舉。但准禮部關牒收管。有乖大學引進之路。臣忝守官。請起今已後。
應四館有闕。其每年請補學生者。須先經監司陳狀。請替某人闕。監司則先考試
通畢。然後具姓名申禮部。仍稱堪充學生。如無監司解申。請不在收管之限。舊
例。每給付廚房。動多喧競。請起今已後。當監進士明經等。待補署畢。關牒到
監司。則重考試。其進士等若重試及格。當日便給廚房。其明經等考試及格後。
待經監司牒送。則給廚房。庶息喧爭。當監四館學生。有及第出監者。便將本任
房轉與親故。其合得房學生。則無房可給。請起今已後。學生有及第出監者。仰
館子先通收納房。待有新補學生公試畢後。便給令居住。當監承前並無專知館博
士。請起今已後。每館眾定一人知館事。如生徒無故喧競者。仰館子與業長。通
狀領過。知館博士則准監司條流處分。其中事有過誤。眾可容恕。監司自議科決。
自有悖慢師長。強暴鬥打。請牒府縣錮身。遞送鄉貫。敕旨。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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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五年十二月。國子祭酒裴通奏。當司所授丞簿。及諸館博士助教直講等。謹
按六典雲。丞掌判監事。凡六學生每歲月業成。上於監者。以其業與司業祭酒試
之。明經帖經。口試策經義。進士帖一中經。試雜文。策時務。徵故事。注雲。
其試法皆依考功口試。明經帖限通八以上。明法等皆通九以上。主簿掌印勾檢。
凡學生有不率師教者。則舉而免之。其頻三年下第。九年在學無成者。亦如之。
注雲。假如違程限。及作樂雜戲者。亦同。唯彈琴習射不禁。諸博士助教。皆分
經教授學者。每授一經。必令終講。所講未終。不得改業。諸博士助教。皆計當
年講授多少。以為考課等級。應補當司諸學生等。按學令雲。諸生先讀經文通熟。
然後授文講義。每旬放一日休假。前一日。博士考試。其試讀每千言。內試一帖。
帖三言講義者。每二千言內問大義一條。總試三條。通二為及第。通一及不全通
者。酌量決罰。謹具當司官吏。及學生令典條件如前。伏望敕下有司。允臣所奏。
敕旨。宜依。 

七年八月。國子監起請。准今月九日德音節文。令監司於諸道搜訪名儒。置五經
博士一人者伏以勸學專門。復古之制。博採儒術。以備國庠。作事之初。須有獎
進。伏請五經博士。秩比國子博士。今左氏春秋禮記周易尚書毛詩為五經。若論
語爾雅孝經等。編簡既少。不可特立學官。便請依舊附入中經。敕旨。依奏。 

其年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壁九經。並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
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 

開成元年。宰相兼國子祭酒鄭覃奏。請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祿俸。請依王府
官例給祿粟。從之。 

二年八月。國子監奏。得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元度狀。伏准太和七年二月
五日敕。覆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字為准。其舊字樣。歲月
將久。畫點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與較勘。同商較是非。取其
適中。纂錄為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樣之末。用證繆誤。敕旨。依奏。 

四年二月。中書門下奏。伏以朝廷興復古制。置五經博士。以獎顓門之學。為訓
冑之資。必在得人。不限官次。今定為五品俸入。四方有經術相當。而秩卑身賤
者。不可以超授。有官重而通詩達禮者。不可以退資。從今已後。並請敕本色人
中選擇。據資除授。令兼博士。其見任博士。且仍舊。敕旨。宜依。 

大中五年十一月。國子祭酒馮審奏。孔子廟堂碑。是太宗皇帝建立。睿宗皇帝書
額。備稱唐德。具贊鴻猷。染翰顯然。貞石斯在。洎武後權政。國號僭竊。於篆
額中閒。謬加大周兩字。今豈可尚存偽號。以紊清朝。疑誤將來。流傳僭謬。其
大周兩字。伏望天恩。許令琢去。謹錄奏聞。敕旨。馮審所請刊正訛文。頗協事
體。宜依。 

  廣文館 

天寶九載七月十三日置。領國子監進士業者。博士助教各一人。品秩同太學。以
鄭虔為博士。至今呼鄭虔為鄭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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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算學。 貞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置。隸國子學。 

律學。 顯慶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尚書左僕射於志寧奏置。令習李淳風等注釋五
曹孫子等十部算經。為分二十卷行用。 

顯慶三年九月四日。詔以書算學業明經。事唯小道。各擅專門。有乖故實。並令
省廢。至龍朔二年五月十七日。復置律學書算學官一員。三年二月十日。書學隸
蘭臺。算學隸祕書局。律學隸詳刑寺。 

  軍器監 

武德元年置。貞觀元年三月十日廢。併入少府監。開元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
軍器使為監。領弩甲二坊。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罷。隸入少府監。為甲弩坊。加
少監一員以統之。天寶六載五月二十八日。復置。 

乾元元年六月十三日。又廢置使。其監已下並停。 

  西京軍器庫 

開元十一年五月五日置。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廢。依舊為甲坊。 

乾元元年六月。敕軍器監改為軍器使。大使一員。副使二員。判官二員。其使以
內官為之。 

貞元四年二月。自武德東門築垣。約在藏庫之北。屬於宮城東垣。於是武庫遂廢。
其軍式器械。隸於軍器使。 

  都水監 

武德八年置都水署。隸將作監。貞觀六年八月六日。置監。罷將作監。龍朔二年。
改為司津監。咸亨元年。復為都水監。光宅元年二月。改為水衡監。神龍元年。
復為都水監。 

使者。 武德初。為都水令。貞觀六年。改為使者。龍朔二年。改為監。咸亨元
年。改為使者。光宅元年。改為都水府。神龍元年。改為使者。 

諸津。 在京兆河南府界者。隸都水監。外州者。隸當界州縣。 

大歷六年十一月三日敕。應祠祭乾魚? 。宜令都水監依樣每年起十月造掌。隨祭
供用。其醢魚肉。據用數依限送光祿寺令供造。 

  宮苑監 

武德九年七月十九日。置洛陽宮監。顯慶二年十二月十日廢洛陽總監。改青城宮
監為東都苑北面監。明德宮監為東都苑南面監。洛陽宮農圃監為東都苑東面監。
食貨監為東都苑西面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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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寶十載八月二十七日。敕。白獸。日華。叡武。南辟仗等門。宜令宮苑通管捉。 

  西京苑總監 

永淳元年五月十日。置東都監。管諸圃苑。未置已前。隸司農寺。 

先天元年十月十日敕。總監每年支雜物。到。其抄數於本門進。若宮內所須。別
索供訖。每月終。宜令監司具破用數進。 

開元七年七月十一日敕。總監破用錢物。一事已上。須南衙勾當。宜令總監自勾。
每月進一本歷來。內自勾勘。 

寶歷二年十二月敕。總監職掌官員。並宜停廢一百二十四人。先屬諸軍。各歸本
司。餘七百三人。勒納牒身。放歸本管。 

開成五年四月敕。總監宜令內官司管。仍別置使。其總監及丞簿共四員。宜並停。 

唐會要卷六十七 

  東宮官 

太子太師。太傅。太保。 隋朝秩二品。皇朝因之。 

少師。少傅。少保。 隋朝降三師一等。皇朝因之。至先天元年二月二十六日。
詔東宮三師三少。宜開府。置令丞各一人。仍隸詹事府也。 

太子賓客。 顯慶元年正月十九日置。初無員品。選高名重德者為之。遂以韓瑗。
來濟。許敬宗兼之。開元中。始編入令。置四員。建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又加
兩員。興元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又加四員。貞元四年正月一日。敕宜留元額四員。
餘並勒停。 

  詹事府 

龍朔二年。改端尹府。咸亨元年。復為詹事府。光宅元年。改為宮尹府。神龍元
年。又改為詹事府。 

詹事。 一人。貞觀元年置。龍朔二年。改為端尹。咸亨元年復舊。天授中。改
為宮尹。神龍元年。復為詹事。 

少詹事。 一人。貞觀初置。龍朔二年。改少尹。咸亨元年復舊。天授中。又為
少尹。神龍元年復故。 

丞。 二人。龍朔二年。改為端尹丞。咸亨元年復故。天授中。又改為宮尹丞。
神龍元年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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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直。 二人。顯慶元年置。龍朔二年二月九日。改隸桂坊。後罷桂坊。卻隸詹
事府。 

貞觀七年。魏王泰移居武德殿院。太子太師魏徵諫曰。此殿在內。處所寬閑。參
候往來。極為近便。但魏王既是愛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
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為不可。雖時移事異。猶
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安息。既能以寵為懼。伏願成其美。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誕皇太孫。太子宴宮寮於宏教殿。太宗幸東宮。自殿北
門入。謂宮臣曰。頃來生業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等宴會。朕有甲館之慶。
故就公為樂耳。謂太子曰。爾國之儲貳。府藏是同。金玉綺羅。不足為賜。但先
王典籍。可鑑誡耳。因賜尚書毛詩孝經各部。太子太傅蕭瑀曰。今所賜書。請陳
其要。上許之。瑀乃先說孝經。次述尚書。末敘毛詩。鹹舉其要旨。申明義趣。
可為深誡者。皆委曲言之。上大悅。以為師傅得人。 

開成二年。宰臣鄭覃。兼太子太師。欲於尚書省上事。太子詹事馮定奏曰。據太
子太師隸詹事府。不合於都省上事。乃詔於本府上事。 

  左春坊 

本門下坊。龍朔二年。改為左春坊。咸亨元年。復為門下坊。景雲二年八月二十
五日。改為左春坊。 

左右庶子。 龍朔二年。改為左右中護。咸亨元年。復為庶子。 

長安二年正月。太子左庶子王方慶上言。謹按典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
未可稱皇太子名者。為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可指斥。所以不言。晉尚書僕射
山濤啟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當朝名士。必稽典故。其不稱名。應有憑准。
朝臣尚猶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時諭啟。迴避甚
難。孝敬皇帝為太子。改宏教門為崇教門。沛王為太子。改崇賢館為崇文館。皆
避名諱。以尊典禮。此則成例。並為模範。伏望天恩。因循舊式。付所司改。從
之。 

貞元元年七月。敕左右庶子。准天寶三載敕。合在左右丞侍郎之下。諸司四品官
之上。今在少卿之下。非也。宜改正。 

太和四年十一月。左庶子孫革奏。當司典膳等五局郎。伏以青宮列局。護翼元良。
必用卿相子弟。先擇文學端士。國朝不忘慎選。冀得其人。或揚歷清資。或致位
丞相。今以年月浸久。漸至訛替。緣其俸祿稍厚。近年時有流外出身者。僥求授
任。稽諸故事。未嘗聞流外得廁此官。若不約絕。實玷流品。當司有司經局校書
正字。品秩至卑。而文學之人。競趨求者。蓋以必取其人。無有塵雜故也。今五
局郎資序。本是清品。若使流外不已。則此司官屬。漸成蕪蔓。伏請自今以後。
吏部不得更注擬流外人。其見任官中有流外者。許臣具名銜牒吏部。至注官日注
替。敕旨。宜依。其見任官是流外出身授者。待終考秩。自今以後。吏部更不得
注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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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允。 武德初為內允。三年三月十日。改中允。又隸門下坊。永徽三年八月二
十日。又避皇太子諱改為內允。中舍人改為內舍人。顯慶元年。太子廢。復為中
允。龍朔二年。改為左贊善大夫。咸亨年改復為中允。 

司議郎。 貞觀十八年十月四日。皇太子上表曰。臣聞漢書曰。太子既冠成人。
乃有紀過之史。今所以冒敢陳聞。請遵故實。願置史職。用為箴誡。於是門下坊
置司議郎四員。正六品上。掌侍奉規諫。駁正啟奏。並錄東宮記注。分判坊事。
以敬播來濟為之。馬周嘆曰。所恨資品妄高。不得歷居此職。不無恨焉。 

儀鳳四年五月。皇太子賢頗邇聲色。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曰。臣聞太子者。君之
貳。國之本也。所以承宗廟之重。繫億兆之心。萬國以貞。四海屬望。況殿下有
少陽之位。有天挺之姿。片善而天下必聞。小能而天下鹹服。豈可不為盡善盡美
之事。以取可久可大之名哉。伏願博覽群書。以廣其德。屏退聲色。以抑其情。
為上嗣之首稱。奉聖人之洪業。 

左右諭德。 龍朔二年。置左右諭德各一人。 

左右贊善大夫。 龍朔二年。改中允為贊善大夫。至咸亨元年。復為中允。儀鳳
四年二月十一日。別置左右贊善大夫。各十員。以授諸王之子。景雲二年二月五
日。始兼用庶姓。開元七年。各省五員。 

貞元十六年五月。以崔芊為右贊善大夫。充太子侍直。新名也。 

司經局。 龍朔二年二月九日。改為桂坊。罷隸左春坊。管崇賢館。仍置太子文
學四員。司直三員。咸亨年改為司經局。仍依舊隸左春坊。其崇賢館及司直。並
依舊。 

洗馬。 龍朔二年。改為司經大夫。三年三月九日。改為桂坊大夫。咸亨元年復
舊。 

典設局。 武德令為濟司局。典設郎為太子齋郎。 

咸亨元年。皇太子久在內不出。稀與宮臣接見。典膳丞邢文偉請減膳。上啟曰。
竊見禮大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
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則死之。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則死之。近者以來。未
甚延納。談義不接。謁見尚稀。參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濬
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遽申減
膳。其年。右史員闕。宰臣進擬數人。上曰。邢文偉嫌我兒不讀書。不肯與肉喫。
此人甚正。宜可為右史。遂拜。 

  右春坊 

武德初。因隋舊。號典書坊。龍朔二年。改為右春坊。咸亨元年。又改為典書坊。
景龍元年。改為右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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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人。 龍朔年改為右司議。咸亨元年復舊。 

  家令寺 

龍朔二年。改為宮府寺。家令為宮府大夫。咸亨元年。復為家令寺。 

  率更令 

龍朔二年。改為司更寺。令為司更大夫。咸亨元年。復為率更令。 

  太子僕寺 

龍朔二年。改為馭僕寺。僕為馭僕大夫。咸亨元年。復為僕寺。 

太子千牛。 龍朔年。改為左右奉裕。鹹亨年復舊。 

  王府官 

武德令。師一人。景雲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改為傅。開元二年九月六日省。已後
復置。 

武德年令。又有王國常侍郎舍人等官。開元初定令。並除之。寶歷三年六月。瓊
王府長史裴簡永狀。請與諸王共置王府一所。伏見諸王府本在宣平坊東南角。摧
毀多年。因循不修。至元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莊宅使收管。其年八月二十五日。
賣與邠寧節度使高霞宇。伏以在城百官。皆有曹局。惟王府寮吏。獨無公署。每
聖恩除授。無處禮上。胥徒散居。難於管轄。遂使下吏因茲弛慢。王官為眾所輕。
雖蒙列在官班。皆為偷安散秩。伏以府因王制。官列府中。府既不存。官司虛設。
伏乞賜官宅一區。俾諸府合而共局。庶寮會而異處。如此則人吏可令衙集。案牘
可見存亡。都城無廢闕之曹。道路息是非之論。敕旨。宜賜延康坊閻令琬宅一所。
仍令所司檢計。與量修改。及逐要量約什物。 

二年十月。改諸衛及率府王府等司。應無廚給朝官等。自今以後。每放寺觀行香。
及有期集。宜令依廊下料。各與飯一餐仍令所由與京兆府計會。行香即就寺觀。
別有期集。即於側近店舍。並委京兆府。據人數。使取當處幕次床榻鐺釜供借。
如行香分在兩處以上。准隨中書門下一處。即勒廊下所由勾當。他處即京兆府使
與本料。與勾當造食。 

太和六年。上以魯王永年漸長。擇名儒為其府屬。用戶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傅。戶
部郎中李踐方兼司馬。太常少卿鄭肅兼長史。其年。魯王為太子。以鄭肅嘗侍魯
王。言論典正。復令為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東宮受經。既而太子母妃失寵。上
有廢斥意。肅兼長史。因召見。深陳邦國大本。君臣父子之意。上改容嘉之。然
太子竟以得罪廢。 

  致仕官 

앦훆ꆣ쓪웟쪮틔짏醪훂쫋ꆣ죴جمح솦캴쮥ꆣ틠슠蓕ꆣ랲했훂쫋ꆣ컥욷틔짏ퟠ슄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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쇹욷틔쿂평짐闸쪡ퟠꆣ 

�퍞뛾쓪뻅퓂튻죕푴ꆣ菈췢컄커좺맙ꆣ쓪샏훂쫋ꆣ뾹뇭좥슚헟ꆣ뎯薢횮냠ꆣ틋퓚
놾욷튊죎횮짏ꆣ 

酣풪쓪쯄퓂훆ꆣ컄커맙컥욷틔짏ꆣ샏벰늡늻틲ퟯ뷢ꆣ腋컥욷틔짏즢맙ꆣ틔뙙춣
죎헟ꆣ슠춬훂쫋ꆣ 

풪컥쓪쪮퓂쪮쯄죕ꆣ훂쫋맙醪컯ꆣ쇮쯹평쯍훁햬ꆣ죽욷틔짏ꆣ腋슠뎯쮷췻ꆣ 

웤쓪쪮튻퓂ꆣ훂쫋맙ퟓ뗜齯뺩맙헟ꆣ웤퓚췢헟ꆣ슠튻죋춣맙쫌ꆣ 

쇹쓪컥퓂뛾쪮쯄죕ꆣ퓸죎룟욷맙ꆣ늻뺉��黩놰욷맙헟ꆣ훂쫋짭췶ꆣ腋슠춬룟
욷샽ꆣ 

뛾쪮쓪헽퓂웟죕훆ꆣ퓸죎컥욷틔짏쟥�맙ꆣ틔샭좥슚헟ꆣ쯹쮾뻟쏻ퟠꆣ샏늡늻
뾰蓕헟ꆣ앣훂쫋ꆣ 

쳬貚뻅�죽퓂뛾쪮죽죕ꆣ죧슄쇹욷틔쿂훂쫋맙ꆣ쯄�횮ꆣힼ룷腋춣ꆣ쓮웤쮥
샏ꆣ뇘뷥낲듦ꆣ�쿞웤룟놰ꆣ뛸뛷폐닮붵ꆣ醪컥욷쿂훂쫋맙ꆣ腋뵋웤쓪ꆣ죔폀
黩뎣쪽ꆣ 

붨훐죽쓪뻅퓂쪮뛾죕ꆣ훂쫋맙쯹했냫떓쇏ꆣ벰�컯뗈ꆣ腋틋迄돶죕ꆣ놾�
벰별힡첎훝뢮횧뵯ꆣ훁�풪쯄쓪쯄퓂뛾쪮죽죕ꆣ훂쫋맙뵯냫떓쇏ꆣ웤뎯闾벰쮷췻
뎯薢ꆣ腋틀뎣쪽ꆣퟔ뷱틔ꆣ틋ힼ듋ꆣ 

�풪쯄쓪쯄퓂ꆣ틔잰ퟳ즢뎣쫌훂쫋쟱黩迍앦맙ꆣ돵ꆣ黩훂쫋�쟤ꆣ쳘뵯떓�횮
냫ꆣ볈뚡쒸蛊ꆣ챋훝틉쯹뵯ꆣ했퍞달쪹鳪ꆣ틔黩쫚맙훂쫋ꆣ쇮늻샭蓕ꆣ쳘뵯
떓�ꆣ믝샏뎼튲ꆣ늻뿉틔퓚蛊黩꺐ꆣ쏼죔앦뵯횮ꆣ캨뒺쟯뛾镲퇲뻆횮횱葴늻뵯ꆣ
돌쪽齯컄ꆣ튊띑헛훔ꆣ벰쫇黩럾돽ꆣ쓋迍횮ꆣ 

컥쓪죽퓂ꆣ틔첫ퟓ짙뢵볦샴늿짐闸쪒黩첫ퟓ짙躟ꆣ폒커크짏貢�럀黩릤늿짐
闸ꆣ잰첫ퟓ햲쫂붨黩땺闸녏ꆣ腋훂쫋ꆣ죔뵯냫떓벰�늯ꆣ웤�쇏쾤뵞ꆣ짏쓮앦
샏ꆣ쳘쏼�웤냫퇉ꆣ훂쫋맙뵯냫떓쇏ꆣퟔ뗈쪼튲ꆣ 

뻅쓪냋퓂ꆣ틔첫ퟓ폒쫼ퟓ쪷탞뿗쫶黩첫ퟓ�뿍ꆣ�ퟏ뷰듼ꆣ훂쫋ꆣ쫶
쓪캴웟쪮ꆣ틔벲쏢ꆣ샛뇭랽푓ꆣ�늯컥쪮ꆣ틂튻퉵ꆣ맊쫂ꆣ훂쫋�ꆣ늻뵯릫
돋ꆣ짏貙죥헟ꆣ쏼뵯릫돋잲횮ꆣ 

酣죽쓪쯄퓂ꆣ짐闸ퟳ�뿗釨ꆣ뿉쫘뙙늿짐闸ꆣ훂쫋ꆣ죔캯쯹퓚샴ꆣ驱镲퍈
ퟔ듦蚖ꆣ볦훂퇲뻆ꆣ죧훁뚼ꆣ웤왣쏗쪲웷횮ꆣ캯뫓쓏틼솿쫂릩쯍ꆣ蓕迄莞뙙ꆣ
뷮솦캴쮥ꆣ裔했택췋ꆣ맊쪾莞뙙ꆣ 

첫뫍풪쓪쯄퓂ꆣ饺킣폒荗짤볦첫ퟓ짙뢵韮쇪ꆣ틔ퟳ荗짤훂쫋ꆣ쳘뛷쇮좫뵯�쇏ꆣ
짏쫨ꆣ뎼틔쓪솦쮥췋ꆣ웲택ꆣ럼쏉쉽뛷ꆣ쳘�쏢ꆣ쫚짐闸ퟳ荗짤ꆣ훂쫋ꆣ
좫뵯�쇏ꆣ뎼럼틔뎯춢훂떓ꆣ놾黩슚蓚ꆣ쮥늡웲ꆣퟔ틋볒쪳ꆣ뛸냫뵯횮�ꆣ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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맅쯹탐ꆣ셸한賙莞�ꆣ쫂틠볦샏ꆣ틔뎼ꆣ룒꺔쇏돌ꆣ럼틔쮼빓ꆣ틑黩
�탒ꆣ뷱죴폖�뎣훆ꆣ훘蚢쫢뛷ꆣ뛋횮뫱�ꆣ黩탠�횮쮽�ꆣ톭샭鏡쫂ꆣ쟩
쯹늻낲ꆣ헐鍰몦펯ꆣ뎼쯹짮釖ꆣ럼웲뢩�쉽뉃ꆣ퓙폐쮾ꆣ뗃迄냫떓횮컄ꆣ쮹쓋
骈쓪횮탒ꆣ엺ꆣ쟤퓧룼캯죎ꆣ쎿훸슕ꆣ샛슄룦샏횮�ꆣ쏣쯬釒�횮했ꆣ맊
莞轛떓ꆣ쪾틔貙蓚ꆣ홴맢폐뵋ꆣ뻽ퟓ횮�벪ꆣ꺔죊늻힌ꆣ틠쿈헜횮룱퇔ꆣ틋
훁金ꆣ벴铠臭뇭ꆣ쏷죕ꆣ폖룼힌ꆣ迄횮ꆣ 

웤쓪뻅퓂ꆣ했훂쫋맙ꆣ뷼죕늻쿞욷훈룟놰ꆣ튻샽훂쫋ꆣퟃ램톭앦ꆣ풽뗤헂ꆣ
ퟔ뷱틔ꆣ뎣薢맙컥욷ꆣ췢맙쯄욷헟ꆣ좻푓훂쫋ꆣ춣ꆣ 

죽쓪쯄퓂ꆣ폒쫼ퟓ훂쫋طيퟠꆣ럼쏉쳬뛷훂쫋ꆣ뷱폻驷볒ꆣ퓚헣陼ꆣ뗀춾��ꆣ
맙薢쯄욷ꆣ럼웲쳘뵯훝틑臭좯ꆣ쫼쪹쮥�ꭀ낲ꆣ맢顳텙ꆣ횼ꆣطي훂쫋�
ꆣ볒�슷�ꆣ틋볙릫돋ꆣ퓊웤쯹했ꆣퟔ뷱틔ꆣ룼폐듋ꆣ뇣黩뚨샽ꆣ 

  員外官 

員外官及試官等。夫設官分職。董事置吏。得人則天下自治。尚書猶雲。官不必
備。惟其人。則員外官之設可知也。員外及檢校試官斜封官。皆神龍以後有之。
開元大革前事。多已除去。唯皇親戰功之外。不復除授。今則貶責者。然後以員
外官處之。 

永徽五年八月。蔣孝璋除尚藥奉禦。員外特置。仍同正員。員外官自此始也。又
顯慶五年五月。授廖紹文檢校書郎員外。置同正員。又雲。員外官自此始。未知
孰是也。 

神龍元年五月三日敕。內外員外官。及檢校試官。宜令本司長官。量閒劇取資歷。
請與舊人分判曹事。自外並不在判事之限。其長官副貳官。不在此限。 

景龍二年。長寧。宜城。定安。新都。金城等公主。及皇后陸氏妹郕國夫人。馮
氏妹崇國夫人。並昭容上官氏。與其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夫弟
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鹹樹朋黨。降墨敕斜封以授官。 

其年十月。侍中蘇瑰上封事曰。臣聞蕭何載其清淨。歌以畫一。漢文垂拱無為。
幾致刑措。光武吏員併合。務在省官。此即省事清心。實裨政要。關輔菽粟非賤。
又戍役煩數。州縣先有定科。官寮祿俸不加。公廨利錢。更令分給員外。若妻子
不贍。理即侵漁。望請省員。以救時弊。委巡察使及州正員。有犯鹹殿勘問。伏
以所在員外。資次相當。簡公方清幹者。使即替授訖申聞。正員懼替。不敢僭違。
員外希遷。自能勵勖。將停員外。漸得省官。酸棗縣尉袁楚客。奏記於中書令魏
元忠曰。官者將以治人。非以亂人。將以利人。非以害人。今天下困窮。海內衰
秏。伏以州牧縣宰。選授多不得人。自餘寮佐。鮮有稱職。不務公謹。專於刻剝。
比之馬也。必除其害牧。況之羊也。必去其亂群。此道尚有所闕。而反更員外置
官。所謂助桀為虐。適足以速禍也。斯輩自知員外。恐人之不畏。必峻法以懼之。
恐財之不積。必枉道以奪之。以有限之物。供無厭之用。欲其不亂。豈可得哉。
古人有言曰。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孔子譏管仲曰。官事不攝。焉得稱儉。據此正員之官。猶不欲其備。況正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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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置員外乎。此則朝廷之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中書侍郎蕭至忠上疏曰。臣
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只可金帛富之。粱肉食之。以存私澤也。
若以公器而為私用。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解體。以私惠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
而正言路塞。昔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苟非其人。則
民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則至公之道不虧。恩私之情無替。當今列位已廣。
冗員倍多。希求無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次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己。
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恩賞不貴。才者莫用。用者不才。
二事相形。十中有五。故人不效力。而官為匪人。欲求其治。實亦難遂。伏願審
量材職。官無虛授。私不害公。情無撓法。天下幸甚。兵部尚書韋嗣立上疏曰。
設官分職。量事置吏。官得其人。天下自治。古者取人。必須採鄉曲之譽。然後
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
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用得其才則治。用非其才則亂。治亂所繫。
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效。官則頓至遷擢。夫趨競者。
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趣。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于文武之列。
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官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
儲。竭於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
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消聲懷嘆恨也。禦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
臣聞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之義也。又雲。官不必
備。惟其人。又雲。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為官擇人之義也。臣竊見京諸
司員外官。委積多者數十倍。近古以來。未之有也。官不必備。此則有餘。人代
天工。多不釐務。廣有除拜。無所裨益。俸祿之費。歲巨億萬。空竭府藏而已。
豈致治之具哉。方今倉庫空虛。百姓彫弊。儻炎旱成災。租賦減入。水衡無貫朽
之蓄。京庾闕流衍之儲。陛下將何以濟之乎。員外官中。或簪裾雅望。或臺閣舊
人。或明習憲章。或素嫺政要。皆一時之良幹。而乃不司案牘。空屍祿位。滯其
才而不展其用。尊其位而不盡其力。周稱多士。漢曰得人。豈其然與。臣望請員
外官中。有才能器識。眾共聞知。堪為州牧縣宰以上者。並請選擢。使宣力四方。
申其智效。若有老病。及不堪釐務者。鹹從省廢。使賢不肖較然殊貫。此當今之
切務也。安可謂之難哉。左臺殿中侍禦史崔蒞。太子中允薛昭諷上疏曰。先朝所
授斜封官。恩命已布。而姚元之宋璟等。沮先帝之明。歸怨陛下。道路謗讟。天
下稱冤。柰何與萬人為仇敵。恐有非常之變。上以為然。乃下詔曰。諸緣斜封別
敕授官。先令停任。宜並量材敘用姚元之宋璟畢先奏。各賜物一百段。監察禦史
柳澤諫曰。竊見神龍以來。群邪作孽。法網不振。綱維大紊。實由內寵專命。外
嬖擅權。因貴憑寵。賣官鬻爵。朱紫之榮。出於僕妾之口。賞罰之用。乖于章程
之典。妃主之門。有同商賈。選舉之署。實均闤闠。屠販之子。悉由邪而謬官。
降黜之人。咸因奸而冒進。天下愈亂。而社稷幾危。賴陛下聰明神武。拯之將墜。
此陛下耳目之所親擊。固可永為鑒誡者也。豈不為寵授謬誤。親習請謁之所致焉。
可不哀哉。又如斜封授官。皆是僕妾汲引。迷誤先帝。昧自前朝。豈是孝和皇帝
情之所憐。心之所愛。陛下初即位之時。納姚元之宋璟之計。所以鹹令黜退。頃
日以來。又令收之。將為斜封之人。不忍棄也。以為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斜
封之人不忍棄也。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亦不可褒贈也。李多祚鄭克義之徒。亦
不可清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能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是陛
下政令不一也。又斜封之官。不求殊澤。得免罪戾。已沐恩私。旬月之中。頻繁
降旨。前敕則令至冬處分。後敕又令替人卻停。柰何導人以為非。勸人以為僻。
將何以懲風俗。將何以正奸邪。今海內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惠範曲引此輩。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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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於陛下。故語曰。姚宋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陛下豈不徵覆
車之誡。而欲遵覆車之軌。惟陛下熟思之。 

開元二年五月三日敕。諸色員外試檢校官。除皇親及諸親五品以上。並戰陣要籍
內侍省以外。一切總停。至冬放選。量狀跡書判正員官。起今以後。戰攻以外。
非別敕。不得輒注擬員外官。 

十九年正月十九日。京兆尹裴次元奏曰。神州務劇。官僚先多。更置員外試官。
於事頗為繁? 。京縣近有此色。天恩已令即停。猶恐選曹。更有注擬。望請當府
及京畿等縣。自今以後。一切不置員外試官。 

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敕。應員外官所司注擬。上州不得過四人。中州三人。下州
及上縣各二人。中縣下縣各一人。 

天寶六載六月二十四日。禦史中丞蕭諒奏。近緣有勞人等。兼授員外官。多分判
曹務。頗多煩擾。前件官伏望一切不許知事。如正員官總闕。其長官簡清幹者權
判。並本官到日停。敕旨。依奏。 

七載正月二十二日敕。內外六品以下員外官。至考滿日。一切並停。各依選例。
自今以後。更不得注擬。其皇親幼小。及諸色承優授官。軍功。伎術。內侍省。
左右龍武軍。並諸蕃官等。不在此例。 

乾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詔。州縣員外。並任其所適。計考滿後。各與成資。仍於
本色內減一兩選與留。如員外官中。有材識清幹。曾經任使。州縣所資者。亦量
留。每上州不得過五人。中州不得過四人。上縣不得過三人。中縣以下不得過二
人。 

貞元四年正月一日敕。自今以後。額內官如有闕。中書門下及吏部。更不須注擬。
見任者三考後勒停。 

  試及邪濫官 

天授二年二月十五日。十道使舉人石艾縣令王山輝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
懷州錄事參軍霍獻可等二十四人。並授侍禦史。並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
授著作郎。魏州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衛佐校書。蓋天後收人望也。故
當時諺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鬥量。把椎侍禦史。腕脫校書郎。試官自此始也。 

其年十二月。懷州獲嘉縣主簿劉知幾上疏曰。昔有唐禦歷。列職命官。國多刓印
之譏。人有積薪之歎。自陛下臨朝。頓革此風。然矯枉過正。亦為甚矣。至如六
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礫。其有行無聞於十室。即廁朝流。識
不反於三隅。俄登仕伍。斯固比肩鹹是。舉目皆然。罕聞翹楚之歌。唯見伐檀之
刺。今屍祿謬官。其流非一。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累皇風。 

神龍元年四月一日。太白山人鄭普思。以方術除祕書監。左拾遺李邕上疏諫曰。
蓋聞人有感一餐之惠。殞七尺之軀。況臣為陛下官。受陛下祿。豈得目有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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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不言之。陛下親政日近。復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群下竊議。道路籍籍。皆
雲普思多行詭惑。妄說妖祥。唯陛下不知。尚見驅使。此道若行。必撓亂朝政。
孔子雲。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
之道。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
則秦皇漢武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
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則
墨翟幹寶。各獻於至尊。而二主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
事涉虛妄。歷代無效。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唯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
觀所行。固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聽治天下。伏願陛
下察之。則天下幸甚。 

其年六月。又除方術人葉靜能為國子祭酒。侍中桓彥範上疏曰。陛下自龍飛寶位。
遽下制雲。軍國政化。皆依貞觀故事。昔貞觀中。嘗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
為祕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至於普思等。是方伎庸流。豈足比蹤前烈。臣恐
物議。謂陛下官不擇人。濫以天秩。加以私愛。惟陛下少加慎擇。左衛騎曹參軍
宋務光上疏曰。夫爵賞者。君子重柄。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自頃官賞。
頗示乖謬。大勳未滿於人聽。高秩已越於朝倫。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祕書監鄭
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或挾小道。以登朱紫。或因淺術。以取銀黃。既虧國經。
實悖天道。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伏願欽祖宗
之丕烈。惕王業之艱難。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
令媟瀆。酸棗縣尉袁楚客。奏記于中書令魏元忠曰。以正道事君者。將以安天下
也。以非道事君者。所以危天下也。若有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之。今國子祭酒
葉靜能。祕書監鄭普思等。不修忠正以事君。妄引鬼神而惑主。然鬼神之事。冥
冥難知。故左道之人。因此自致其詐。售其賂通。必據非材之位。必食非德之祿。
此國賊也。傳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豈近是乎。此朝廷之失。
君侯不正。誰正之哉。 

元和七年七月敕。入蕃使不得與私覿正員官告。量別支給。以充私覿。舊例。使
絕域者。許賣正員官取貲員官。以備私覿。雖優假遠使。殊非典法。故革之。 

十二年六月詔。以淮西河北用兵。募人入粟受官。及鹹選超資。 

十五年二月敕。其入回鶻使。宜仍舊與私覿正員官十三員。入吐蕃使與八員。 

  伎術官 

故事。伎術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申。謂祕書。殿中。太常。左春坊。太僕等伎
術之官。唯得本司選轉。不得外敘。若本司無缺。聽授散官。有缺先授。若再經
考滿者。聽外敘。 

神功元年十月三日敕。自今以後。本色出身。解天文者。進官不得過太史令。音
樂者。不得過太樂鼓吹署令。醫術者。不得過尚藥奉禦。陰陽卜筮者。不得過太
卜令。解造食者。不得過司膳署令。有從勳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親品等出身
者。自今以後。不得任京清要著望等官。若累階應至三品者。不須階進。每一階。
酬勳兩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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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敕。三輔及四大都督。並衝要當路。及四萬戶以上州市
令。並長安等六縣錄事。並宜省補充。 

開元七年八月十五日敕。出身非伎術。而以能任伎術官者。聽量與員外官。其選
敘考勞。不須拘伎術例。 

天寶十三載五月。吏部奏。准格。伎術官各於當色本局署員外置。不得同正員之
數。從之。 

太和五年七月敕。諸色藝能授官。今後如有罪犯停職者。委本日牒報吏部。不在
敘用限。 

  留守 

貞觀十七年。太宗親征遼東。令太子太傅房元齡充京城留守。詔曰。公當蕭何之
任。朕無西顧之憂矣。軍戎器械。戰士糧廩。並委卿處分發遣。東都留守。以蕭
瑀為之。 

鹹亨二年正月七日。高宗幸洛陽。以雍州長史李晦為西京留守。顧謂曰。關中之
事。一以付卿。但令式跼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於人者。隨即行。
不須聞奏。 

儀鳳元年十一月四日。司農卿韋宏機為東都留守。時有道士朱欽遂。為中官所使
至都。所為橫恣。宏機執而囚之。奏曰。道士假稱中官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
損皇明。為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官。賜書慰諭。仍曰。不須漏洩。 

垂拱三年。文昌右丞相蘇良嗣為西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乘之至
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
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 

景龍二年三月。侍中蘇瑰充西京留守。時祕書監鄭普思謀為妖逆。雍岐二州妖黨
大發。收普思繫獄。考訊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為韋庶人所寵。居止禁中。
由是。中宗特敕慰諭。令瑰釋普思之罪。瑰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尚書左
僕射魏元忠奏曰。蘇瑰長者。其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遂配流普思於嶺外。 

開元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敕。太原尹為留守。少尹為副留守。七月五日敕。三都
留守。兩京每月一日起居。北都每季一起居。並遣使。行幸未有處。其三都留守
三日一起居。暫出行幸發處。留守亦准此遞表。 

元和三年五月敕。承前東都留守。無防禦使名。往因權宜。遂有制置。俾從省便。
以復舊章。其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及副使。宜停。所管將士六千七百三十八人。
數內見所管將士都防鎮。及宮苑中。營田。河陰。陽翟。偃師等縣鎮遏使。共四
千六百三十人。委留守收管。襄城。葉縣鎮遏使。共二千一百人。委汝州防禦使
收管。其年七月。復置東都留守防禦兵士七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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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十月。敕東都留守。創立新軍。所召將士。切資精選。要得府縣共詳簿書。
況分正副留守。抑惟舊典。宜令河南尹裴次元以本官充東都副留守。其月。以尚
書左丞呂元膺為檢校工部尚書。充東都留守。舊例。留守必賜旗甲。與方鎮略同。
及元膺受任。竟無所賜。朝論以東有寇虞。特用元膺。尤不當削其儀。以沮威望。
諫官上疏。援華汝壽三州例。賜戎械。居守之重。固宜寵借。上曰。此數處並不
當與。其後遂皆停。 

十年十二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請募置山棚子弟。以衛宮城。東都西南聯鄧虢。
山谷曠遠。多麋鹿猛獸。人習射獵。不務耕稼。春夏以其族黨遷徙無常。俗呼為
山棚。前留守權德輿。知其可縻而用。將請之。會詔徵。故元膺繼請焉。 

長慶二年七月。以前義武軍節度使陳楚。為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東畿汝州防
禦使。故事。東都留守。罕用武臣。今用楚。以李? 擾汴宋也。 

開元三年九月。東都留守牛僧孺。徵拜左僕射。上令左軍副使王元直。齎告身宣
賜。舊例。留守入朝。無中使賜詔例。上特寵異之。 

  京兆尹 

義寧元年五月十五日。改隋京兆郡為雍州。以別駕領州事。以韋讓為之。 

貞觀二十三年七月三日。改別駕為長史。領州事。以高履行為之。 

開元元年十二月三日。改為京兆府。稱西京長史。以張暐為之。 

少尹。 武德元年。改隋京兆郡丞為治中。以襄邑王神符為之。 

貞觀二十三年。改為司馬。以劉翁孺為之。開元元年改為少尹。以韋維為之。本
一員。大足元年七月二十日。加一員。分左右司馬。舊為左。新為右。以楊宏冑
為之。元年建寅月。敕京尹府縣官。多避諸司奏請。避難就易。殊非奉公。自今
以後。諸使諸司諸州。改官充判官支使。隨身驅使等。准舊敕不得放去。 

廣德三年三月十一日敕。中書門下及兩省五品以上。諸王駙馬期周以上親。及女
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司。畿令。赤縣丞簿尉。 

大歷三年。李勉為京兆尹。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前尹黎幹。
求媚於朝恩。每候其將至監。則盛設供具。酒饌豐潔。為百人之餼。傾府之吏以
辦之。及勉蒞職旬月。朝恩入監。府吏莫至。先置者請於勉。勉曰。軍容使判國
子監事。勉候於太學。軍容固宜厚其主禮。勉官參京兆尹。軍容儻恩顧至府。豈
敢不飭蔬饌乎。朝恩深銜之。自是。不復至太學。 

貞元十四年。夏旱穀貴。人多流亡。京兆尹韓臯。以政事不治黜之。上召右金吾
衛大將軍吳湊。面授京兆尹。即日令視事。經宿方下制。逾月。湊論奏掌內廄。
? 騎。飛龍。內園。芙蓉園。及禁軍諸司等使。雜供手力資課太多。量宜減省。
從之。 



唐会要 

 552

元和四年九月。許孟容為京兆尹。有左神策軍吏李昱。假長安富人錢八千貫。三
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剋日命還之。且曰。不及期當死。自興元以後。
禁軍中有功軍士益橫。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冤訴
於上。上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雲。臣誠知
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為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上嘉其
意。乃許之。自此豪右斂跡。 

十三年正月。京兆少尹知府事崔元略奏。諸司諸軍諸使。追府縣人吏所由。及百
姓等。比來府縣除賊盜外。所有推勘公事相關者。皆行公牒。近日多不行文牒。
率自擒捉。禁繫之後。府縣方知。其中人吏所由。亦有姦猾。為無憑據。妄生推
枉。又難辨明。其百姓等聽被追捕。緣無公牒。多加恐動。致有逃匿。今後望降
敕旨。應請諸軍諸使要追府縣人吏百姓等。非盜賊外。並令行移文牒。所冀官曹
免相侵擾。從之。 

長慶元年七月敕節文。京兆府百姓屬諸軍諸使者。宜令具挾名。敕下。一戶之內。
除已屬諸軍諸使。其餘及父兄子弟。據令式。年幾合入色役者。明立簿籍。同百
姓例差遣。 

二年閏十月。中書門下奏。伏以所立隄防。止緣權要。今一概防閑。事誠太過。
今後請應宰臣。左右僕射。禦史大夫。中丞。給事舍人。左右丞。諸司尚書。侍
郎。度支。與鹽鐵使在城者。並諸王駙馬期周以上親並女婿外甥。請准前後敕。
不得在京兆府判司次。畿令赤縣簿尉。其餘官不在此限。從之。 

三年四月敕。京兆尹兼禦史大夫韓愈。特放臺參。以後不得為例。時議以為憲司
之臨府縣。著自甲令。苟害於理。自當革之。暫便一人。不得為例。深非立制垂
久之道也。 

開成二年。崔珙為京兆尹。京畿旱。奏滻水入內者。十分請減九分。賜貧民溉田。
從之。 

三年正月。盜發親仁裏。欲殺宰相李石。其賊出於禁軍。珙捕之不獲。坐奪俸。 

會昌三年五月。京兆府奏。兩坊市閒行不事家業。黥刺身上。屠宰豬狗。酗酒鬥
打。及僦構關節。下脫錢物。摴蒱賭錢人等。伏乞今後如有犯者。許臣追捉。若
是百姓。當時處置。如屬諸軍諸使禁司。奏聞。從之。 

大中三年九月。中書門下奏。京兆府判司。及兩縣簿尉帶諸司職事。伏以列官分
職。各有司存。苟或侵踰。則乖彜憲。近日判府司及兩縣簿尉。多繫諸司職掌。
遂使額外假稱。一人兼判數曹。易為因循。難以責辦。臣等商量。自今以後。諸
司職掌。改集賢館宏文館。並不得帶府判司及兩縣簿尉。集賢館宏文館。仍每司
不得過一員。見在諸司充職者。請勒歸本司。敕旨。依奏。 

唐會要卷六十八 

  河南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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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四年。平王世充。廢東都。置總管府。以淮陽王道元為之。其年十一月十一
日。置洛州大行臺。改為東都。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改東都為洛州。九年六月十
三日。廢行臺。置都督府。以屈突通為之。貞觀十一年三月十日。改為洛陽宮。
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廢都督府。復為洛陽州。以裴懷節為長史。 

顯慶二年六月五日敕。洛陽州及河南洛陽二縣官。同京官。以段寶元為長史。其
年十二月十三日敕。宜改洛陽州官為東都州縣官員。階品並准雍州。光宅元年九
月五日。改為神州都。神龍元年二月五日復為東都。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
河南府。以李傑為尹。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改為東京。上元元年九月二十日。
停東京之號。元年建卯月。改為中都。 

少尹。 顯慶二年置司馬。以許力士為之。大足元年。加一員。分為左右司馬。
以孟詵為之。開元元年。改為少尹。以劉迪為之。 

開成五年四月。東都奏。河南尹高銖。與知臺禦史盧罕街衢相逢。高銖乘肩輿。
無所避。二人各引所見。臺府喧競。上乃下詔曰。尹正官重。臺憲地高。道路相
逢。儀制不定。各執詞理。每有紛爭。勝負取決於一時。參詳未申於久制。委有
司斟酌典故聞奏。都省議。臺府相避。本無明令。按前後例。知雜禦史與京兆尹
相逢。京尹迴避。今東都知臺禦史即一員。兼得行中丞公事。若不少加嚴重。即
恐人不稟承。今據東臺所由狀。從前河南尹皆迴避。請依上都知雜禦史例為制。
其上都禦史。人數稍眾。若令京兆尹悉皆迴避。事恐難行請自今已後。京兆尹若
逢禦史。即下路駐馬。其隨從人亦皆留止。待禦史過。任前進。其東都知臺禦史
亦請准此為例。其京兆尹若趨朝及遇宣朝。不可留滯。即任分路前進。制可。 

  諸府尹 

太原尹。 武德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並州置總管府。以竇靜為長史。七年二月十
七日。改為大都督府。以齊王元吉為之。貞觀二年十月。去大字。為都督府。以
李宏節為之。龍朔二年二月十六日。又加大字。長壽元年九月七日。置北都。改
為太原府。都督為長史。以崔神慶為之。神龍元年二月四日。罷為大都督府。以
宋璟為之。開元十一年正月二十日。置北都。以韋湊為尹。天寶元年正月二十日。
改為北京。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停北京之號。尋卻復為北京。 

少尹。 開元已前為司馬。與諸府同。開元十一年正月。改為少尹。以遊子騫為
之。 

成都府。 武德三年四月九日。置益州行臺。以魏王泰為之。九年六月十三日廢。
置大都督府。以竇軌為之。貞觀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龍朔二年十二月六日。
又為大都督。以邱行恭為之。至德二載十二月十五日。改為成都府。稱南京。以
裴冕為尹。上元元年九月七日。去南京之號。 

鳳翔府。 武德元年六月十九日。改隋扶風郡為岐州。天寶元年正月二十日。改
為扶風郡。刺史為太守。至德元載七月二十七日。改為鳳翔郡。二載十二月十五
日。改為鳳翔府。稱西京。以李煜為尹。上元元年九月。停西京之號。元年建卯
月一日。改為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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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德府。 垂拱元年十月七日。改為太州。華陰縣為仙掌縣。神龍元年二月五日。
改為華州。四月二十八日。又改為太州。唐隆元年七月八日。復為華州。元年建
子月。肅宗不豫。有術士復請改為太州。華陰縣為太陰縣。寶應元年。皆復舊名。
光化元年六月。昇為興德府。刺史為尹。以韓建為之。左右司馬為少尹。 

河中府。 武德二年。置總管府。以襄陵王深為之。七年二月十八日。改為都督
府。以楊福為之。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廢都督府。景雲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又置
都督府。以崔元琮為之。十一月一日廢。開元九年正月八日。改為河中府。號中
都。以姜師度為尹。六月三日。停中都。卻為州。乾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改為
河中府。以蕭華為尹。元年建卯月一日。號為中都。元和三年三月。復為河中府。 

開元元年五月。楊州功曹參軍麗正殿學士韓覃上疏曰。臣聞禮記月令曰。孟夏之
月。無起土功。無聚大眾。昔魯夏城中邱。春秋書之。垂為後誡。今建國都。乃
長久之大業也。犯天地之大義。襲春秋之所書。奪人盛農之時。愚臣竊以為甚不
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眾多。費耗用度。尚以為損。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
東者。國之股肱郡也。勁銳強兵。盡出於是。其地隘狹。今又置都。使十萬之戶。
將安投乎。一旦陋東都。而幸西都。而造中都。樂一君之欲。遺萬人之患。務在
郡國之多。不恤危亡之變。悅在遊幸之麗。不顧兆庶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蔕。不
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言。息事德陽之殿。趙主採續鹹之諫。止造鄴都之
宮。臣愚誠願下明詔。罷中都。則福履無疆矣。天下幸甚。至六月三日詔。其中
都宜停。依舊為府。 

江陵府。 武德四年。平蕭銑。始置大總管。以趙郡王孝恭為之。七年二月十八
日。改為大都督府。以濮陽王瑰為之。貞觀十七年三月二十日。去大字。龍朔二
年十二月十八日。又改為大都督府。以獨孤雲卿為之。上元元年九月七日。改為
江陵府。稱南都。以呂諲為尹。 

興元府。 武德元年六月十九日。置總管府。以李安遠為之。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改為都督府。以韓文通為之。貞觀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廢。永徽七年正月六日。置
都督府。以梁王忠為之。興元元年六月十四日。改為興元府。以嚴震為尹。 

  都督府 

武德七年二月十二日。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管十州已上。為上都督府。不滿
十州。只為都督府。至開元元年著令。戶滿二萬已上。為中都督府。不滿二萬。
為下都督府。 

景雲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制。敕天下分置都督府二十四。令都督糾察所管州刺史以
下官人善惡。 

汴州。 管宋。蔡。曹。滑。許。陳。潁等七州。 

齊州。 管青。淄。濟。濮。登。萊等六州。 

兗州。 管徐。亳。沂。密。海。泗。鄆等七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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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州。 管衛。相。洺。德。貝。博。豫等七州。 

冀州。 管恆。邢。趙。定。滄。瀛。鄚。易等八州。 

並州。 管澤。潞。汾。儀。嵐。忻。代。朔。蔚等九州。 

蒲州。 管晉。絳。慈。隰。沁等五州。 

鄜州。 管坊。延。綏。丹。銀等五州。 

涇州。 管隴。寧。慶。鹽。原。會等六州。 

秦州。 管成。武。河。渭。岷。蘭。洮。扶。文。宕。疊等十一州。 

益州。 管彭。蜀。漢。簡。眉。邛。嘉。雅。陵等九州。 

綿州。 管梓。隆。始。果。龍等五州。 

遂州。 管資。榮。普。渝。合等五州。 

荊州。 管硤。郢。澧。朗。嶽。鄂等六州。 

夔州。 管忠。萬。歸。涪。黔。施等六州。 

通州。 管開。渠。巴。蓬。壁等五州。 

梁州。 管利。興。鳳。洋。集等五州。 

襄州。 管鄧。金。商。均。唐。房等六州。 

揚州。 管舒。和。滁。廬。楚。壽等六州。 

安州。 管沔。復。隨。黃。申。蘄。光等七州。 

潤州。 管蘇。常。宣。歙。湖等五州。 

越州。 管杭。婺。衢。溫。處。台等六州。 

洪州。 管袁。吉。虔。撫。饒。江等六州。 

潭州。 管柳。衡。道。永。邵。連等六州。 

其揚益並荊為大都督府。長史正三品。其雍洛州長史。亦加至從三品。汴。兗。
魏。冀。蒲。綿。秦。洪。潤。越。為中都督府。正三品。齊。鄜。涇。襄。安。
潭。遂。通。梁。夔。為下都督府。從三品。改錄事參軍為司舉從事。令糾察管
內官人。每府置兩員。並同京官。資望比侍禦史。若糾不以實。姦不能禁者。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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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禦史臺彈奏。畿內州並不隸入都督府。其年七月。詔置都督。議者以為權重
難制。所授多非精選。請罷之。詔令九品已上議其事。侍禦史宋務光議曰。漢氏
懲周之弊。矯秦之失。初置刺史十三州。任用得賢。海內稱治。國家下明詔。發
德音。憫黎元。修古法。而拘文牽俗之黨。諠然以為非。期破其議。或雲權歸於
下。或以授非其人。遂令方牧拜而未行。朝典疑而將寢。不其惜歟。且授非其才。
或可詳擇。權歸於下。未之前聞。且率計天下。三百餘州矣。今補二十四都督。
物議以為未可。則良二千石安得三百餘人耶。苟不賢。則百姓怨而和氣傷。比者
雨旱不調。未必不由此。可建之理一也。巡察使人。數年一出。馳軒按俗。往復
如飛。夫隱慝潛過。朋執不能知矣。況使者車不停軌。而能郡縣攘訟遏獄乎。設
有舉按。多不周悉。使車朝返。姦吏夕生。而訟者亦不全其軀命矣。都督則不然。
久於其職。無得苟且。歲時巡按。物無竄情。行者無遠詣之勞。貪者有終身之懼。
方伯以委之。禦史以按之。至愚之人。猶知自勉。況朝廷妙選乎。可建之理二也。
秦人以役煩流禍。豈監郡之過耶。漢室以外氏專寵。豈刺舉之罪耶。古有明徵。
事無深惑。可建之理三也。今長史貪冒。百姓流亡。職所以安之者眾矣。而多未
安。近時之要。在興古制。此又持疑。蒼生何望。所願率而行之。以俟成績。太
子右庶子李景伯。中書舍人盧補等議曰。牧伯之命。非不古也。洎秦罷侯置守。
方制萬裏。以綏兆民。令出王廷。威行郡國。至漢初置刺史。秩六百石。掌察墨
綬已下。其黃綬已上。則不察焉。所以全長吏之威。行不擾之政。至漢武帝時。
改置州牧。秩二千石。遂以秩高自守。而功業不著。於是罷州牧。又置刺史。及
東漢之時。復置州牧。王綱不振。寖以淩夷。則事之汙隆。詳於典策。今天下諸
州。分隸都督。操糾舉之柄。典刑賞之科。若委非其人。授受有失。權柄既重。
疵釁或生。豈所以強榦弱枝。經邦軌物者也。其所置都督。事恐不便。今巡察禦
史。秩卑任重。則漢代刺史之流也。委以時巡。姦宄自禁。伏願慎考古道。率由
舊章。法乾元之簡易。守前王之令典。俾夫化洽昇平。務依貞觀制度矣。吏部員
外郎崔蒞議曰。為政之道。尚簡也。治人之道。尚寬也。寬則得眾。簡即易行。
扇之以淳風。施之以惠化。務崇清淨之教。不貴滋章之法。且賢良者。在君用與
不用。邦國者。在君治與不治。豈宜察察而勞司舉。孜孜而用督責者哉。老子曰。
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誠哉是言。其可不信。往者。周武之有天下。封建子弟。
以為藩翰。當其初也。親以同憂。有磐石之固。及其末也。疏而相討。成逆命之
國。強侵弱。眾暴寡。或諸侯犯境。或天子蒙塵。王室淩夷。終於傾覆者。實由
枝繁必折。尾大不掉之所致也。前漢時。吳楚大族。山東諸豪。並令遷徙長安。
充奉陵邑。蓋以虛外實內。強榦弱枝之計也。則天分割雍州為四。益州為三。所
以減削其權。不使專統。蓋以防微慮遠。杜邪塞姦之策也。何則。惟名與器。不
可以假人。寧容倒持太阿。而授其柄。雖初委任得士。政頗有方。後恐未必皆賢。
弊從此起矣。貞觀故事。足可依行。棄而不遵。臣所未取。 

  刺史上 

武德元年六月十九日。改郡為州。置刺史。別駕。治中各一人。天寶元年正月二
十日。改州為郡。改刺史為太守。至德元載十二月十五日。又改郡為州。太守為
刺史。 

貞觀三年。上謂侍臣曰。朕每夜恆思百姓。閱事或至夜半不寐。唯思都督刺史。
堪養百姓。所以前代帝王。稱共治者。惟良二千石耳。雖文武百僚。各有所司。
然治人之本。莫如刺史最重也。朕故屏風上錄其姓名。坐臥常看。在官如有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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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跡。具列於名下。擬憑黜陟。縣令甚是親民要職。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尚為
中都宰。至於升堂弟子。七十二人。惟有言偃子路宓子賤。始得相繼為此官。乃
詔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十一年八月。侍禦史馬周上疏曰。治天下者。以民為本。欲令百姓安樂。惟在刺
史縣令。今縣令既眾。不能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境內蘇息。天下刺史。悉
稱聖意。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
欲有擢升宰相。必先試以臨人。或有從二千石入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今朝廷獨
重內官。刺史縣令。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方始外出。
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宗因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
簡。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垂拱元年。秘書省正字陳子昂上疏曰。臣竊惟刺史縣令之職。實陛下政教之首也。
得其人。則百姓家見而戶聞。不得其人。但委棄有司而挂壁耳。陛下欲使家傳禮
讓。吏勖清勤。不重選刺史縣令。將何道以致之也。臣比在草茅。為百姓久矣。
刺史縣令之化。臣實悉知。國之興衰。莫不在此職也。何者。一州得賢明刺史。
以至公循良為政者。則十萬家賴其福。若得貪暴刺史。以徇私苛虐為政者。則十
萬家受其禍。一州禍福。猶且如是。況天下之眾。豈得勝道哉。故臣以為陛下政
化之首。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伏願深思妙選。以救此弊。 

天授二年。獲嘉縣主簿劉知幾上疏曰。臣聞漢宣帝雲。與我共治天下。其良二千
石乎。二千石者。今之刺史也。移風易俗。其寄不輕。求瘼字民。僉屬斯在。然
則歷觀兩漢已降。迄乎魏晉之年。方伯岳牧。臨州按郡。或十年不易。或一紀仍
留。莫不盡其化民之方。責以治人之術。既而日就月將。風加草靡。故能化行千
里。恩漸百城。今之牧伯。有異於是。倏來忽往。蓬轉萍流。近則累月仍遷。遠
則踰年必徙。將廳事為逆旅。以下車為傳舍。或雲來歲入朝。必應改職。或道今
茲會計。必是移藩。既懷苟且之謀。何假循良之績。用使百城千邑。無聞廉杜之
歌。萬國九州。罕見趙張之政。臣望自今已後。刺史非三歲已上。不可遷官。仍
以明察功過。精甄賞罰。冀宏共治之風。以贊垂衣之化。 

長安四年三月。則天與宰相議及州縣官。納言李嶠等奏曰。安人之方。須擇刺史。
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
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今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
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寮。則天曰。誰為此行。鳳閣侍郎韋嗣立對曰。
參知機務。非臣所堪。承乏外臺。庶當盡節。儻垂採錄。臣願此行。於是以本官
兼汴州刺史。 

神龍元年正月。舉人趙冬曦上疏曰。臣聞古之擇牧宰者。皆出於臺郎禦史。以為
榮遷。何者。以為親民之職。人命所繫。故貴其位而重其人也。今則不然。京職
之不稱者。乃左為外任。大邑之負累者。乃降為小邑。近官之不能者。乃遷為遠
官。夫常人之心。未可卒革。此之不稱。彼焉能治。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何必
貴大邑而賤小邑。重近民而棄遠民耶。夫食君之祿。而冒君之榮。陛下賜之死可
矣。流之邊可矣。於左遷貶降之例。惡足為王者之政與。夫如是則上下相同。而
官得其實。而天下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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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龍二年。兵部尚書韋嗣立上疏曰。刺史縣令。治人之首。近年已來。不存簡擇。
京官有犯罪聲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選入。暮年無手筆者。方擬縣令。此風久
扇。上下同知。將此治人。何以致化。今歲非豐稔。戶口流亡。國用空虛。租調
減削。陛下不以此留念。將何以治國乎。臣望下明制。共論前事。使有司改換簡
擇。天下刺史縣令。皆取才能有稱望者充。自今已後。應有遷除諸曹侍郎。兩省
兩臺。及五品已上清資望官。先於刺史內取。刺史無人。然後餘官中求。其禦史
員外郎等諸清要六品已上官。先於縣令中取。制中明言。如是則人爭就刺史縣令
矣。得刺史縣令。天下大治。萬姓欣然。豈非太平樂事哉。其年。禦史中丞盧懷
慎上疏曰。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等。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遂即遷改。
不論課最。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為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民哉。戶口所
以流散。倉庫所以空虛。百姓所以凋弊。日更滋甚。職為此也。昔漢宣帝時。黃
霸增秩賜金。而不遷於潁川。可謂美政也。臣請望諸州都督刺史上佐等。在任未
經四考已上。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
問。並璽書慰勉。若公卿有缺。則擢以勸能。其政績無聞。及犯貪暴者。放歸田
裏。則萬方之民。一變於道。致此之美。革彼之弊。易於反掌。陛下何惜而不行
之哉。 

其年十月十六日敕。內外之職。出入須均。更遞往來。始聞政治。京官中有才幹
堪治人者。量與外官。外官中有清慎著稱者。量與京職。至開元六年敕。刺史兼
於京官中簡擇歷任有善政者補署。其司農太尉府少府等司。既掌財物。已知次第。
不在此限。 

景雲元年十一月。諫議大夫甯原悌上疏曰。今天下諸州。良牧益寡。何者。古難
其選。今侮其職也。然而世所重於京都。時見輕於州縣者何也。古者牧守政成。
擢登三事。郎官特秀。光宰一同。誠願尚書曠職。必於方伯求材。郎位闕官。必
須循材擢用。茲令若行。仁風扇矣。 

開元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敕。自今已後。諸司清望官闕。先於牧守內精擇。都督刺
史等要人。兼向京官簡授。其臺郎下除改。亦於上佐縣令中通取。即宜銓擇。以
副朕懷。 

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敕。自今已後。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
先求曾任縣令者。 

十九年七月十四日敕。嶺南及黔府管內諸州並蕃州。檢校及攝刺史。皆錄奏。待
敕到然後准式。其嶺南黔府蕃州等刺史在任。不得輒請宿衛。 

二十二年八月敕。刺史到任。不得當年入考。縣令闕。不得差使。 

二十四年五月。夷州刺史楊濬犯贓。詔令杖六十。配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曰。
臣以為刺史縣令。與諸吏稍別。人之父母。風化所瞻。一為本部長官。即令終身
致敬。況本州刺史。百姓所崇。一朝對其吏人。即加杖屈。恐非敬官長勸風俗之
意。伏望凡刺史縣令於本部決杖。特乞停減。 



唐会要 

 559

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令百官於親屬之中。舉牧宰。乃下制曰。昔祁奚之舉祁午。
謝安之舉謝元。寧限嫌疑。致有拘忌。其內外官有親伯叔及兄弟子姪中。有材術
異能。通閑政治。據資歷可任刺史縣令者。各以名聞。 

天寶十一載十二月敕。牧宰字人。所寄尤重。至於祿料。頗亦優豐。自宜飭躬勵
節。以肅官吏。如聞或犯贓私。深紊綱紀。今後刺史犯贓。宜加常式一等。 

十二載九月敕。簡擇刺史。冀令撫字。諸使等或奏兼別職掌。政治有妨。既闕親
人。仍乖本意。自今已後。更不得別奏請。 

乾元二年九月敕。比來刺史之任。皆先奏州縣官屬。今後除帶使次判官外。一切
不得奏改。官吏到任之後。察有罪累。及不稱職者。任具狀奏聞請。然後令所由
與替。其刺史非兼節度。但有防禦使者。副使判官。委於本州官中推擇。亦不得
別奏人。並委中書門下。著為常式。 

永泰二年四月敕。郎中得任中州刺史。員外郎得任下州刺史。用崇岳牧之任。兼
擇臺郎之能。 

貞元二十年。贈故隋州刺史李惠登洪州都督。惠登少為平盧軍裨將。安祿山反。
遂從兵馬使董泰。涉海戰收滄隸等州。史思明反。復陷於賊。脫身投山南節度來
瑱。瑱奏試金吾將軍。李希烈反。授惠登兵。令鎮隋州。貞元初。舉州歸順。隨
授隋州刺史。時遭李希烈殲殘後。野曠無人。惠登樸質。不知書。率心為政。皆
與理順。二十年間。田疇辟。戶口加。人歌謠之。時于? 為山南東道節度。以其
績上聞。加禦史大夫。升其州為上。及卒。故有是贈。 

元和二年正月。制度支。如刺史於留州數內。妄有減削。及非理破使。委觀察使
風聞按舉。必當料加量貶。以誡列城。如刺史不奉制敕。不得稱有公事。請赴本
使。其錄事參軍。亦不得擅離本州。 

三年正月。許新除官及刺史等。假內於宣政門外謝訖進辭。便赴任。其日。授官
於朝堂禮謝。並不須候假開。國朝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冊命。特示恩禮。
近歲雖無冊拜。而牧守受命之後。便殿召對。仍賜衣服。蓋以親民之官。恩禮不
可廢也。時新除河南尹裴復求。速之任。適遇寒食休假。李吉甫。復求之甥也。
特為奏請。遂兼刺史有是命。非舊典也。 

四年閏三月敕。如刺史不承使牒。擅於部內科率者。先加懲責。仍委禦史臺出使
郎官禦史察訪聞奏。 

其年十二月。嶺南觀察使楊於陵奏。貞元中。觀察使李復奏。南方事宜素異。地
土之卑。上佐多是雜流。大半刺史見闕。請於判官中揀擇材吏。令知州事。臣伏
見近日諸道。差判官監領州務。朝廷以為非宜。臣謂現今州縣凋殘。刺史闕員。
動經數歲。至於上佐。悉是貶人。若遣知州。必致撓敗。伏緣李復所奏。降敕年
月稍遠。懼違朝旨。伏乞天恩。許臣遵守當道所奏文。量才差擇。以便荒隅。敕
旨。依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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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十二月。袁州刺史李將順。坐掊斂擾人。貶道州司戶參軍。時大寮有詣執政
者。以為刺史抵禁。不經按訊。遽貶官。恐不可。乃追詔。遣禦史馳往推究。 

十二年四月敕。自今已後。刺史如有利病可言。皆不限時節。任自上表聞奏。不
須申報節度觀察使。本任得替後。遂於當處置百姓莊園舍宅。或因替代情弊。便
破除正額兩稅。不出差科。自今已後。此色並勒依元額輸稅。 

寶歷元年正月七日敕節文。刺史縣令。若無犯。非滿三年。不得替。如治行尤異。
但議就加獎。其有才宜他職。灼然章著者。中書門下。先具事由。及授上年月日。
奏聽進止。滿歲遷代。無闕失者。即與進改。 

其年九月。禦史臺奏。近日新除刺史赴官。多違條限。請准舊制。不逾十日。如
妄稱事故不發。常參官奏聽進止。敕旨。從之。 

太和三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增秩賜金。有故事。前史所載。得者甚希。近日方鎮
所奏。人數漸多。自今已後。刺史在任。政績尤異。檢勘不虛者。觀察使具事狀。
及所差檢勘判官名銜同奏。若他時察勘不實。本判官量加削奪。觀察使奏聽進止。
所陳善狀。並須指實而言。如增加戶口。須雲本若干戶。在任增加若干戶。如稱
墾闢田疇。則雲本墾田若干頃。在任已來。加若干頃。並須申所司。附入簿籍。
如荒地及復業戶。自有年限。未合科配者。亦聽申奏。明言合至其年。並收租賦。
如稱營田課則所效。須雲本合得若干萬石。在任已來。加若干萬石。其所加配斛
鬥。便請准數落下。支所供本道本軍斛鬥數。如不是供本軍本道斛鬥。則申所司
收管支遣。以憑考覆。不得虛為文飾。謬有薦論。敕旨。依奏。 

四年八月。禦史臺奏。謹按大歷十二年五月一日敕。刺史有故及缺。使司不得差
攝。但令上佐依次知州事。其上佐等。多非其才。亦望委外道使臣。精加銓擇。
不勝任者。具以狀聞。昨者。宣州觀察使于敖所差周墀知池州。若據敕旨。便合
奏剖。今勘其由長史司馬。並在上都守職。有錄事參軍顧復元在任。若不重有條
約。所在終難守文。伏請自今已後。刺史未至。上佐闕人。及別有句當處。許差
錄事參軍知州事。如錄事參軍又闕。則任別差判官。仍具闕人事由。分析聞奏。
並申中書門下禦史臺。所冀詔旨必行。繩違有據。敕旨。依奏。 

其年九月。比部奏。准太和三年十一月十日赦文。天下州府迴殘羨餘。准前後赦
文。許充諸色公用。刺史每被舉按。即以公坐論贓。其應合用羨餘錢物。並令明
立條件。散下州府者。謹具起請條件如後。應有城郭及公廨屋宇器械舟車什物等。
合建立修理。須創置添換者。或有公私使客。兼遇徵拜朝官。送故迎新。舊例合
有供應。宴餞贈貺者。或官屬將校所由等。有巡檢非違。追捕盜賊。須行賞勸。
合給程糧者。或百姓貧窮。納稅不逮。須有矜放。要添填元額者。或遇年豐穀熟。
要收糴貯備。以防災敝者。並任用。當州所有諸色正額數內迴殘羨餘錢物等。如
不依此色。即同贓犯。其所費用者。並須立文案。以憑勘驗。敕旨。宜依。仍委
禦史臺准此句當。 

五年五月。禦史臺奏。應諸州刺史謝官後。限發赴任日。准敕例。刺史謝官後。
不計近遠。皆限十日內發。伏以刺史治民之官。分陛下憂。受命之後。固宜速行。
或以道途稍遙。私室貧乏。限內不能辦集事宜。須假故淹留。虛懸促期。多不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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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今請量其遠近。次第限日。應去京一千里內者。限十日。二千里內者。限十
五日。三千里內。限二十日。三千里以外者。限二十五日。如限內遇延英不開。
亦請准常例進狀候進止。便發。更有妄託事故逗留。伏請當時奏聞。量加懲責。
其貶授刺史。即請准舊例發遣。不依此限。所冀事得中道。久而不隳。敕旨。宜
依。 

七年七月。中書門下奏。應諸州刺史除授序遷。須憑顯效。若非責實。無以勸人。
近者受代歸朝。皆望超擢。在郡治績。無由盡知。或自陳制置事條。固難取信。
或別求本道薦狀。多是徇情。將明憲章。在覈名實。伏請自今已後。刺史得替代。
待去郡一箇月後。委知州上佐。及錄事參軍。各下諸縣。取耆老百姓等狀。如有
興利除害。惠及生民。廉潔奉公。肅清風教者。各具事實。申本道觀察使檢勘得
實。具以事條錄奏。不得少為文飾。其薦狀仍與觀察使判官連署。如事不可稱者。
不在薦限。仍望委度支鹽鐵分巡院內官同訪察。各申報本使錄奏。如除授後。訪
知所舉不實。觀察判官分巡院官。及知州上佐等。並停見任一二年。不得敘用。
如緣在郡贓私事發。別議處分。其觀察使奏取進止。敕旨。依奏。 

開成元年二月。中書門下奏。應諸州刺史。諸府少尹。次赤縣令。州府五品以上
官。並常參官等。在任之例。約是三載。命代之後。遽即到京。人數既多。員缺
常少。稍經時月。則訴飢寒。伏准漢法。免罷郡守。自非詔徵。不得到京師。建
中初。敕常參官及外五品以上。替後不得擅至京師。自今已後。請據舊章。刺史
及五品以上常參官。在外應受替去任。非有徵詔。不得到京。宜委所在州府。取
其由歷。每兩月一度。附驛申中書門下。其初狀仍具前任政績。受代日月。申中
書門下。准前置具員。量人才據缺除授。其有家在上都。因自歸止者。正衙見後。
仍令京兆府依外州府例與申。敕旨。依奏。 

其年閏五月。中書門下奏。伏准舊例。刺史授官後。皆於限內待延英開日。候對
奏發日。詳度朝旨。蓋重治人之官。欲陛下觀其去就。察其言語。亦所以杜塞宰
相陳情。故除刺史。並往往進狀便辭。蓋恐對奏之時。錯失乖誤。自今已後。除
刺史並望延英對了。奏發日。地近限促。不遇坐日。亦望許於臺司通狀。待延英
開日。辭了進發。敕旨。依奏。 

其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致治親民。屬在守宰。朝廷近日命官。頗加推擇。從今
已後。望令諸觀察使。每歲終。具部內刺史縣令。司牧方策。政事工拙上奏。其
有教化具修。人知敬讓。賊盜逃去。遺賂不行。刑獄無偏。賦稅平允撫綏孤弱。
不虐幼賤。姦吏黠胥。侵牟止絕。田疇墾闢。逃戶歸復。道路平治。郵傳修節。
府無留事。獄去繫囚。糾慝繩違。嫉惡樹善。以公滅私。絕去貨殖。夙興夜寐。
宴戲省少。人無謗議。家有蓋藏。是謂循良之吏。愷悌君子。其能備此具美者。
仰以其尤薦聞。朝廷特加褒賞。增秩改章。徵受顯重。如或數科之中。粗有提舉。
勤恪不怠。處事無闕者。仰以次等薦聞。量加寵賞。偕留未替。以候成績。其有
昧此政經。所向無取。循資待錄。無補於治。散材凡器。長在人上。亦仰以實奏
聞。當請移於散秩。如有貪殘黷貨。枉法受贓。冤訴不伸。拷笞無罪。有一於此。
具狀以聞。當加峻刑。投諸荒裔。賞善懲惡。期於必行。掾曹邑佐。善惡特異者。
亦仰聞狀請。頒示四方。專委廉察。仍令兩都禦史臺。併出使郎官禦史。及巡院
法憲官。常加採訪。具以事狀奏申中書門下。都比較諸道觀察使承制勤怠之狀。
每歲孟春。分析聞奏。因議懲獎。敕旨。依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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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三月敕。新授刺史。如遇入闕申謝者。其日。各隨本班引入。候班退。刺史
便接次對官立。候次對官班訖。通事舍人引至橫階前。通事舍人口奏雲。新授某
州刺史某人等申謝。如喚近前。即引上龍墀。如不喚。即各自奏發日訖。通事舍
人即宣某人等申謝。如去。贊拜訖。使引出。 

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奏。舊制。刺史已除。替人未到。依前管一應務。並給俸料。
待替到交割。便聽東西。據山南道所奏。刺史得便令牒州停務。別差官知州事。
待到交割。方可東西。臣以為刺史祿俸固薄。留滯可矜。又嶺南諸管。及福建黔
府。皆是遠僻。須有商量。並請除到後未交割已前。據俸料雜給之中。三分支一。
以資其停費。惟戒所由。不可比例。制可。 

四年三月。中書門下奏。嶺南小州。多是本道奏散試官。及州縣官。充司馬知州
事。不三兩考。便請正除。僥倖之門。莫甚於此。須作定制。令其得中。應奏授
上佐知州事。起今已後。一周年在本任無破缺。即任奏請充權知刺史。宦途之內。
猶甚徑捷。仍須事一周年考。不得將兩處相續。敕旨。依奏。 

唐會要卷六十九 

  刺史下 

會昌元年正月制。刺史雖非假日。或有賓客。須申宴餞者。聽之。 

四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比緣向外除授刺史。多經半年已上。方至本任。或稱敕
牒不到。或作故滯留。刺史未到前。知州官事。惟務因循。不急於治。百姓受弊。
莫不由茲。臣等商量。自今已後。敕到南省。限兩日內牒本道。便令進奏院遞去。
到本道後。委觀察使勾當。去任一千里內。限十日進發。二千里已上。限十五日。
三千里已上。限二十日。仍並勒取便進發。不得託以事故。別取他路經過。刺史
於先。三十箇月為限。向後並望以任後計日。如有前刺史諸道居住。未赴闕廷者。
各委觀察使。每季具管內有無申臺。或憂制及疾廢者。並須一一具言。臺司待諸
處報。都申中書門下。所冀人皆守法。朝免遺才。敕旨。依奏。 

六年五月敕。諸州刺史。委中書門下切加選擇。非奉公潔己。素效彰著者。不得
妄有除授。到官之後。理行事稱。未三周年。勿使移改。如有才用堪拔擢驅使。
及無政績須替換者。不在此限。又刺史交代之時。非因災沴。大郡走失七百戶以
上。小郡走失五百戶以上者。三年不得錄用。兼不得更與治民官。增加一千戶以
上者。超資遷改。仍令觀察使審勘。詣實聞奏。如涉虛妄。本判官重加貶責。 

大中元年正月敕。古者。郎官出為邑宰。公卿外領郡符。以重治民之官。急為政
之才也。自澆風興扇。此道稍消。頡頏清途。便至顯貴。治民之術。未嘗經心。
欲使究百姓之艱危。通天下之利病。不可得也。朕為政之始。思厚時風。軒墀近
臣。蓋備顧問。如不周知病苦。何以應朕訪求。自今以後。諫議大夫。給事中。
中書門下舍人。未嘗曾任刺史縣令。及在任有敗累者。並不在進擬之限。 

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諸州刺史到郡。有條流。須先申觀察使。與本判官商量利
害。皎然分明。即許施行。如本是前政利物徇公事。不得輒許移改。不存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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踵前因循。判官重加殿責。觀察使聽進止。仍委出使郎官禦史。常切詢訪舉察。
敕旨。依奏。 

五年九月。中書門下奏。諸州刺史交割。及初到任下擔。得替後資送裝事。應諸
州刺史除替後。新人在遠者。動經三四箇月不到任。從便近處。亦或一兩箇月不
到。舊人在任。既不理務。又須一切州縣祗供。將吏依舊衙參祗候。守分者固難
自處。多端者猶能害人。自今已後。望令應諸州刺史得替已除官者。即敕到後交
割了。便赴任。如未除官者。敕到後。與知州官分明交割倉庫及諸色事。如不分
明交割。便令舊刺史離本任。不要更待新刺史到。交割公事後。稱有小小異同。
即令勘問知州官。並任行牒聽勘問。詰前刺史。如大段差謬。即委具事狀奏聞。
其知州官別議推。罷郡刺史未別除官者。准會昌九年赦文。令所司在州縣供給。
伏恐日月久深。不遵舊制。望令所在經過州縣。准舊節文處分。勿使羇旅。州許
供三日。縣許供二日。應諸州刺史初到任准例。皆有一擔什物。離任時亦例有資
送。成例已久。州司各有定額。准乾元元年。及至德二載。並會昌元年制敕。只
禁科率所由。抑配人戶。至於用州司公廨。及雜利潤。天下州郡。皆自有矩制。
緣曾未有明敕處分。多被無良人吏百姓。便致詞告雲是贓犯。自今已後。應諸州
刺史下擔什物。及除替送錢物。但不率斂官吏。不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郡舊規。
亦不分外別有添置。若輒率斂科。故違敕條。當以入已贓犯法。餘望准前後敕處
分。敕旨。宜依。仍編入格令。永為常式。 

六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嶺南。桂管。容管。黔中。安南等道刺史。自今已後。
伏請於每年終。薦送各官。選擇校量資序。稍議遷獎。本道或知有才能。亦許論
薦。仍須量資相送。歷任分明。更不在奏散試官充司馬權知州事限。敕旨。依奏。 

其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諸州刺史。仰到任後一季以來。尋訪凋瘵之由。搜求
疾苦之本。兩季以後。可以周知。伏以古之報政。備在典章。後代因循。曾無實
效。今請觀察使刺史到任一年。即悉具釐革制置諸色公事。逐件分析聞奏。並申
中書門下。視其所司。真偽自分。才能可辨。事有可行者。著為令典。使久遵守。
既欲責其潔己。須令俸祿少充。以厚薄不同。等級無制。致使俸薄者無人願去。
祿厚者終日爭先。應中下州司馬。與軍事俸料。共不滿一百千者。請添至一百千。
其上中州不滿一百五十千者。請添至百五十千。其雄望州不滿二百千者。請添二
百千。其先過者。仍舊。並於軍事雜錢中。方圓置本收利充給。如別帶使額者。
並依舊。不在添限。其無明文。額外徵求。或送故迎新。廣為率斂。或因徵發頓
近。橫有破除。皆是貧戶出錢。惟使姦人得計。其他侵擾。色目至多。不問公私。
一切禁斷。其刺史為政。必除其民瘼。在官必勵於公心。日限纔終。即議遷獎。
其或不出常流。全無政績。須知事分。合守田園。不可得替求官。稍遲即興怨謗。
自今已後。應諸刺史得替求官者。亦准前任年月為限。滿者。即量才除授。使免
飢寒。未滿者。任其東西。使營生計。其有課績殊異。廉使薦論。校勘不虛。誠
可優升者。不在此限。若授任之後。聲實相乖。即是廉使別帶私情。或因權勢論
說。上罔明主。下困齊民。所罪並歸舉主。敕旨。卿等所條流。廉問牧宰等。實
繫生靈之慘舒。化源之切務。並依所奏。 

大中九年二月。除醴泉縣令李君奭為懷州刺史。非常例也。初。上校獵渭上。見
近縣父老於村寺設齋。為君奭祈福。恐秩滿受代。上異之。踰年。宰相以懷州缺
刺史上聞。禦筆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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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督刺史已下雜錄 

武德元年六月七日。諸州總管加號使持節。刺史加號持節。 

顯慶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制。督府及上州。各置執刀五十人。中州下州。各置十人。
令於衙內祗承都督刺史。至貞元元年廢。從福建觀察使王雍奏也。 

鹹亨五年九月敕。諸州都督刺史及上佐。見執魚契者。中間選改。須有分付。其
有選改無三官者。且留知州事。待攝官及三官內一人至任。依常。 

垂拱元年七月。諸州置錄事。 

二年正月。諸州都督刺史。宜准京官帶魚袋。 

三年二月。上州置市令。 

先天二年敕。河北諸州。加團練兵馬。本州刺史押當。 

其年七月二十四日敕。自今已後。都督刺史。每欲赴任。皆引面辭。朕當親與疇
咨。用觀方略。至任之後。宜待四考滿。隨事褒貶。與之改轉。 

開元元年十二月三十日敕。都督刺史都護。每欲赴任。皆引面辭訖。側門取候進
止。 

八年二月十二日敕。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緋魚袋。 

十七年二月敕。諸州都督刺史上佐等官員。缺非安穩者。所授官在任。經一考已
上。宜量與改轉。 

乾元元年六月六日敕。今冬入考刺史。自今已後。並宜停。至大歷十四年六月一
日敕。諸州刺史上佐。並許每年入計。至七月四日敕。宜起十五年已後。已依常
式。至建中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敕。各委本州。定上佐入考。 

寶應二年七月十一日敕文。自今已後。改轉刺史。三年為限。縣令四年為限。至
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敕文。自今已後。刺史縣令。未經三考。不得改移。至六
年十一月八日敕文。自今已後。刺史縣令。以四考為滿。 

永泰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諸府刺史。都護。大都督府長史有犯者。自今已後。降
魚書停務訖。然後推勘聞奏。如未降魚書。不在推限。至大歷十二年五月十日敕。
諸州刺史替代。及別追。皆降魚書。然後離任。無事不得輒追赴使及出境。刺史
有故闕。使司不得差攝。但令上佐知州事。從宰相常袞奏也。至貞元三年十月敕。
刺史停務。則降魚書。先是。此制自廣德已後。多不施行。又節將怙權。刺史悉
由其令。魚書皆廢。至是。漳州刺史張遜。坐事將鞫之。有司請舉舊制也。 

貞元四年正月一日敕文。自今已後。刺史不得輒離本界。如是緣司使。任以文牒
計會。應緣州事巨細。聽聞奏。如刺史闕上佐。當日聞奏。並牒報中書門下省。 



唐会要 

 565

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考功奏。所在長史。請立德政碑。並須去任後申請。仍須
有灼然事蹟。乃許奏成。若無故在任申請者。刺史縣令。委本道觀察使勘問。 

太和二年二月。宰臣李絳進則天太后刪定兆人本業記三卷。宜令諸州刺史寫本。
散配鄉村。 

  別駕 

武德元年六月。置別駕。貞觀二十三年七月五日。改別駕為長史。上元二年十月
十日。又置別駕。其長史如故。上州從四品。中州五品。下州從五品。止以諸王
子為之。至永隆元年又廢。至永淳元年七月八日。復置別駕官。至景雲元年。始
用庶姓為之。至開元六年二月十二日敕。舊例。別駕皆是諸親。近年已來。頗多
諸色。先授者未能頓輟。已後者自循舊章。去冬。有因計入朝。不可更令卻往。
宜並量材敘用。至天寶八載八月二十六日敕。諸郡各置三官。別駕不煩更置。政
存省要。豈在多員。其別駕隨缺便停。下州置長史一員。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赦文。其別駕依卻置。六年四月敕。別駕錄事參軍有犯贓者。禁身推問。疾患者。
准式不稱所職者。戶口流散者。並委本處聞奏。其贓犯者。禁身推問。疾患者。
准式解所職。老耄暗弱。才不稱職者。量資考改與員外官。 

大歷十四年六月赦文。諸州刺史上佐。自今已後。准入計。 

建中元年正月十九日。諸州府五品已上正員內。上佐宜四考滿停。左降官不在限。 

太和元年正月。宰相韋處厚奏。請復置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別駕。先是。貞元
中。宰相齊抗奏減冗員。罷諸州別駕。其京百司。合入別駕。多處之朝列。及元
和已後。兩河用兵。偏裨立功者。率以儲寀王官雜補之。處厚乃復請置別駕以處
焉。 

七年八月九日敕。諸王等今後相次出閣。且授緊望已上州刺史上佐。 

開成三年十二月敕。今後諸道節度團練防禦等使。不得更奏大將元巡內上佐官。 

大中四年六月敕。光州比是中州。停廢司馬員額。今以升為上州。宜令卻置司馬。 

  判司 

景雲三年八月二日敕。諸州置司田參軍一員。唐隆元年七月十九日廢。上元二年
九月二十一日又置。並置田正三人。 

開元十五年四月十三日。朔方五城。各置田曹參軍一員。階品俸料一事已上。同
軍家判司。專知營田。 

乾元二年四月十四日敕文。錄事參軍。自今已後。宜升判司一秩。 

大歷十四年十二月五日。諸州府學博士。改為文學。品秩同參軍。位在參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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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令 

武德元年六月八日。大興長安二縣令。改為正五品。雍州諸縣令。為從五品。至
天寶元年六月九日敕。長安萬年縣令。授任京劇。職在養人。有不躬親。甚妨緝
理。況道路遙遠。往來淹滯時日。百姓披陳。未免停止。至於疏決。固在及時。
自今已後。專令在縣理事。每五日聽一入朝。開元四年十一月敕。撫字之道。在
於縣令。不許出使。多不得上考。每年選補。皆不就此官。若不優矜。何由獎勸。
其縣令在任。戶口增益。界內豐稔。清勤著稱。賦役均平者。先與上考。不在當
州考額之限。 

二十八年六月。淮南道採訪使李知柔奏。縣令考滿。准格交付戶口食糧。臣近巡
按諸州。多有考秩向終。替人未到。請假便去。望每至考滿年。州司不得給假。
如有先請假未還。考滿者。勒到百日內卻赴任。准格交戶口食糧。違者量殿三數
選。敕旨。依奏。諸道亦宜准此。 

二十九年七月敕。天下諸州縣望鄉。上縣不得過二十人。中縣不得過十五人。下
縣不得過十人。仍委採訪使與州縣長官相知選。申中書門下。 

天寶九載三月十二日敕。親民之官。莫過於縣令。比來選司取人。必限書判。且
文學政事。本是異科。求備一人。百中無一。況古來良宰。豈必文人。自今已後。
郎官禦史。先於縣令中三考已上。有政績者取。仍永為常式。 

其載十二月敕。郡縣官寮。共為貨殖。竟交互放債侵人。互為徵收。割剝黎庶。
自今已後。更有此色。並追人影認一匹以上。其放債官先解見任。物仍納官。有
賸利者。准法處分。 

上元元年正月敕。丞簿等有犯贓私。連坐縣令。其罪減所犯官一等。便遞相管轄。
不敢為非。 

乾元元年三月五日敕。縣令錄事參軍。自今已後。選司所擬。宜准故事。過中書
門下。更審詳擇。仍永為常式。 

廣德二年六月敕。諸州府錄事參軍。及縣令。其有帶職兼官判試權知檢校等官者。
自今已後。吏部不在用缺之限。 

永泰元年正月敕。諸州府縣。今後有才不稱職。及犯贓私。即任本使及州府奏人
請替。餘並不在奏請其所許奏人。仍須灼然公清。曾經驅使者。課效資歷當者。
兼具歷任申授年月。並所替官合替事由同奏。 

建中元年六月。中書門下省奏。錄事參軍縣令。三考無上考。兩任共經五考以上。
無三上考。及不帶清白陟狀者。並請不重注令錄。敕旨。依奏。 

貞元二年二月。京兆尹鮑防奏狀。准廣德二年敕。中書門下及兩省官五品已上。
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正員三品已上官。諸王駙馬等周親已上親。及女婿外甥等。
自今已後。不得任京兆府判司。及畿縣令。兩京縣丞簿尉等者。今咸陽縣令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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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臣親外甥。恐須停罷。詔曰。功勞近臣。至親子弟。既處繁劇。或招過犯。寬
容則撓法。恥責則虧恩。不令守官。誠為至當。賈全等十人。昨緣畿內凋殘。親
自選擇。事非常制。不合避嫌。 

四年正月敕文。戶口增加。刺史加階。縣令減選。優與處分。諸色中有清白政術。
堪任刺史縣令者。常參官各舉所知。朕當親自策試。 

其年十月。上召京兆府諸縣令對於延英殿。以人之疾苦。具慰誨之。各賜衣一襲。 

八年八月敕。薦官今年新授縣令。宜准前後敕例。待人計日成四考後赴上。 

元和二年正月敕。江淮大縣。每歲據闕。委三省禦史臺諸司長官。節度觀察使。
各舉堪任縣令。不限選數。並許赴集臺司。省官及刺史赤縣令有闕。先於縣令中
揀擇。如有能否。與元舉人同賞罰。 

三年三月。吏部奏。應授三千裏外縣。替年終缺人等。准元和二年五月十九日敕。
量抽三千裏外縣令。至元和三年終計日成四考闕。其新授三千裏外縣令等。合用
待舊人成四考後。至十二月二十五日赴。請准元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敕。其新授
三千裏外官人。請從甲下後。不計程限。但至十二月內赴上。如出十二月內。即
違程例處分。如授替人續有故事。便請放授官人上。上不必待至十二月。仍請自
今已後。每年若有替年終缺人。亦請准此。敕旨。依奏。 

其年四月敕。元和三年敕書。所舉縣令。皆直言其事。不得妄有文飾。吏部舉其
事狀。隨事檢勘者。令主司略勘資歷。未究人材。自今已後。宜委吏部精加考覈。
必使詳實。不得同早選人例? 官。所冀舉不妄施。官無虛授。仍令四時注擬。其
觀察使刺史所舉人。不得授以本州府縣令。到任後。有罪犯。其所舉主。准前敕
貶罰。 

四年正月。中書門下奏。伏准元和二年制書。舉薦縣令等前後敕文非一。有司難
於遵守。今請中外所舉縣令。並隨表狀。十月三十日到省。省司精加磨勘。依平
選人例。分入三銓注擬。平選人中。有資序事跡人才。與前舉縣令相類。即先注
擬。時集望停。從之。令長。親民之吏也。比以資授。多才不稱官。故令庶僚薦
舉所知。以廣得人之路。及舉薦之才。或不屑就薦者。多不出其類。徒以未涉資
序。超踐優秩論者以為啟倖門。故稍復舊制焉。 

六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准建中元年敕。每年授官人。令舉自代狀者。又臣聞周
之群寮。委於塚宰。漢之多士。辟於有司。故凡稱大僚。皆得盡善。陛下念黎元
之困。設令長之科。群僚舉知。天下蒙福。薦賢相繼。敦勸大行。苟或容私。則
利害攸伏。伏請所舉縣令。到任刑罰冤濫。及有贓犯者。其舉薦官削階。及停見
任。書下考。並准元和三年敕處分。委禦史臺諸道觀察使嚴加察訪。不得容貸。
其諸道所舉官屬。及有狀論薦人。如有贓犯過惡。亦請具名聞奏。量加殿罰。所
冀人知戒懼。不敢妄行。為官擇人。得賢報國。從之。 

七年四月敕。諸道州府有田戶無桑處。每約一畝。種桑兩根。勒縣令專勾當。每
年終。委所在長史檢察。量其功課。具殿最聞奏。 



唐会要 

 568

十一年九月。中書門下奏。每舉薦縣令。字民之官。從官所重。遂許論薦。冀得
循良。自今已後。舉人事跡與節文不同。及檢勘無憑據。並到任後。敕文雖有條
約。比來銓不稱職。及有負犯事。並請量輕重。坐其舉主。輕則削奪。重則貶責。
伏以前授敕文。雖有條約。比來銓覆。多務因循。今重申明。所貴畫一。其所舉
人到省後。所司檢勘。如節文不同。仰具事由。並舉主名銜申中書門下。如有司
鹵莽。使與判丞察知事狀。有所違越。則所司亦與舉主同坐。從之。 

長慶元年五月敕。自今已後。舉縣令宜停。 

會昌元年三月制節文。如聞比者。縱情杯酒之間。施刑喜怒之際。致使簿書停廢。
刑獄滯冤。其縣令每月非假日。不得輒會賓客遊宴。 

六年五月敕。縣令員數至廣。朝廷難悉諳知。吏部注擬。只繫資考。訪聞近日。
多不得人。委觀察使刺史於前資官及承前攝官。曾有課績人中。精加選擇。具名
聞奏。中書門下。勘資歷記。除本道縣令。如後犯贓違法。即連坐所舉人及判官。
重加懲貶。其月又敕。自今已後。縣令非因災旱交割之時。失走二百戶以上者。
殿一選。三百戶已上者。書下考。殿兩選。如增加二百戶以上者。減一選。五百
戶以上者。書上考。減兩選。可減者優與進改。 

大中元年正月敕。守宰親民。職當撫字。三載考職。著在格言。貞元之中。頻有
明詔。縣令五考。方得改移。近者因循。都不遵守。諸州縣令得三考。兩府畿亦
罕及二年。以此字民。望成其化。簿書案牘。寧免姦欺。道路有迎送之勞。鄉裏
無蘇息之望。自今已後。刺史縣令除授後。一例滿三十六箇月。方得更換。其責
受遷擢。即不在此限。其替後。量其課績。作等聞奏。其在第一等。中書門下及
吏部優與處分。第二等。依資改轉。第三等。量加降黜。其授替後。委刺史錄事
參軍比量等第。申觀察使。便與本判官勘覆。詣實申奏。以後因事考覆。有不如
所奏。觀察判官錄事參軍。據人數節級懲罰。觀察使奏聽進止。 

二年二月。刑部起請節文。自今已後。縣令有贓犯。錄事參軍不舉者。請減縣令
二等結罪。其錄事參軍有罪刺史不舉者。刺史有罪。觀察使不舉者。並所司奏聽。
敕旨。宜依。 

三年九月。中書門下奏。兩府畿令。及次赤令。伏以古者為吏長子孫。蓋言其在
官之久也。然後備諳風俗。政術可施。近日入仕門多。交替稍速。近以降手敕。
續又面奉德音。應選擇者。不得其人。欲使撫字者久安其任。臣等商量。自今已
後。其兩府判司。及縣丞尉。不帶敕額事。及不知捕賊。不得非時奏請。如或政
績尤異。朝廷別有獎拔。及職事不修。須議替者。不在此限內。敕旨。依奏。其
月。敕諸道。所舉縣令。宜直言事跡。不得妄飾虛詞。委吏部精加覈實。當有懲
殿。兩畿令未成三考。不在此限。 

四年正月敕節文。應天下縣令。有利於人。而可舉行者。有害於物。而可革去者。
並委所在縣令。具列於刺史。刺史具列上聞。委中書門下據事下刺史。下觀察使。
詳酌聞奏。當與改更。或在官因循不舉。必當重責罰。更不得授縣令。 

  丞簿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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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七年正月敕。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以本州人聞望者兼領。無
品秩。至貞觀初廢。其年三月二十九日。改縣正為縣尉。 

開元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敕。州府及縣倉督。府司佐史。縣錄事。裏正等。若有
景行。明閑案牘。任經十年。不在解限。 

寶應元年五月十九日制。州縣官自今已後。三考一替。其考滿。皆令待。替人不
到。宜校四考後停。至六月九日敕。准式。經過四考。加年勞一階。今既三考即
替。其階特許結敘。 

其年十一月敕。吏部侍郎張孚奏。今年五月十九日制。州縣官自今已後。宜令三
考一替者。今數州申解。疑三考後。為待替到便為勒停。今望令校三考官。待替
到。替人不到。請校四考後停。至貞元六年十二月二日敕。刺史縣令。以四考為
限。赤令既是常參官。不在四考限。次赤令既同京官。宜以三考為限。至九年七
月十九日。諸州縣令既以四考為限。如無替者。宜至五考後停。 

貞元二年五月十九日敕。州縣劇務。不可缺人。自今已後。諸司諸使。不得差兩
府判司畿赤官出界勾當事。如有藉其才能。奏請改官任使者。不在此限。 

大中三年九月敕。兩判司縣丞簿尉。不帶敕額職事者。及不知捕賊。不得非時奏
請。如事故非常。須行獎黜者。不在此限。 

  州府及縣加減官 

天寶五載九月敕。減劍南瓊山郡參軍兩員。縣丞三員。主簿三員。 

八載。昭應縣更加簿尉各一員。 

寶應元年十月四日。鳳翔府參軍六員。請減兩員。縣丞兩員。減一員。主簿兩員。
減一員。簿尉六員。天興縣准此。大歷二年八月十三日。隴鳳兩州。除刺史外。
請各置別駕一員。錄事參軍一員。司功司戶各一員。每縣令尉各一員。本道奏。 

四年三月四日。長安萬年縣丞。各減一員。主薄一員。尉兩員。昭應縣丞簿一員。
尉兩員。好畤。同官。秦原。各減丞尉一員。至五年五月十四日。省京兆田功兵
士曹各一員。參軍兩員。至十四年三月五日。並復置。 

十一年六月十三日。鳳翔府加倉曹參軍一員。普潤縣請加尉一員。本府奏。 

其年七月二十九日。商州停司田參軍。上洛商洛兩縣令外。留主簿及尉一員。其
丞簿請停。洛南等三縣。唯留縣令及主簿。餘並停。本州奏。 

建中二年四月。幽州管內。每縣置尉兩員。餘並停。本道奏。 

貞元元年九月。禦史大夫崔縱奏。內外官員。臣伏以兵戎未息。仕進頗多。在官
者既合敘遷。有功者必須褒賞。比來每至選集。不免據闕留人。嘗歎遺才。仍招
怨望。況緣頻有恩詔。甄錄功勞。諸道敘優。人數甚廣。見須處置。不可稽留。



唐会要 

 570

若今停減吏員。實恐未便於事。非但承優者無官可授。抑又序進者無路可容。本
冀便人。翻成斂怨。須仍舊以適其宜。更待事平。然後議經制。敕旨。依奏。 

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許州停減正員官五十四員。本道奏。 

十二月十九日。申。光管內停正員六十一員。本道奏。 

三年正月十七日敕。東部畿內唐。汝。鄧三州。停減官員。准許。蔡等州例。 

其年五月。宰相張延賞奏曰。為政之本。必先命官。舊制官員。繁而且費。州縣
殘破。職此之由也。臣在荊南。所管州縣闕官員者。不下十數年。吏部未嘗補授。
但令一官假攝。公事亦治。以此言之。官員可減。無可疑也。請減官員。收其祿
俸。以資募士。從之。閏五月八日。敕減諸上州刺史上佐一員。錄事。參軍。司
戶。司兵。司士各一員。中州刺史上佐一員。錄事。參軍。司戶。司兵各一員。
下州刺史上佐一員。錄事。參軍。司戶各一員。諸州參軍一半。諸縣中等已上。
令一員。尉一員。下縣令一員。京兆河南府司錄。判司。及四赤縣丞。縣尉。量
留一半。參軍全留。餘並停省。其諸赤及畿縣。每縣留令一員。丞一員。簿一員。
尉一員。餘府准上等州縣例。以諸州戶口減耗。三分去二。其官員合省。今員缺
偏併。尚未均平。宜令所司。依前件額。即分析州縣等第與奏。其左降官。且仍
舊。其餘一切權停。至來年五月三十日。續取處分。其應停減官俸糧祿職田雜料
手力糧課等。一切已上。各宜令度支勘審檢收。納送上都左藏庫收貯。充賞戰士
所用。至七月。其先減官員。並依仍舊。 

五年六月二十日。興元府奏。留司錄。戶法二曹各兩員。功倉。田兵。士曹。文
學各一員。錄事。參軍各四員。南鄭令。丞。主簿兩員。尉三員。城固褒城縣令。
丞。簿各一員。尉各三員。金牛三泉縣令。丞。簿各兩員。 

八年四月。容管經略使奏。當管今請除刺史留官一百七十三員。餘並請停減。其
課料請迴充將士資賜。從之。其年十二月。汝州奏。七縣更量復尉一員。依奏。 

十四年八月。魏博節度使卻置管內州縣官。都八十一員。倉曹參軍。戶曹參軍。
兵曹參軍。法曹參軍已上。請依前置雙曹。田曹參軍。文學。市令已上。請依前
置。元城縣貴鄉縣已上。請依前更置縣尉一員。相州。貝州。博州。澶州。衛州。
司法參軍。司士參軍。司田參軍。文學。市令已上。請依前置。魏州昌樂縣。魏
縣。冠氏縣。館陶縣。朝城縣。莘縣。相州安陽縣。鄴縣。內黃縣。臨河縣。湯
陰縣。堯城縣。洹水縣。臨漳縣。成安縣。臨慮縣。貝州宗城縣。臨清縣。清河
縣。永濟縣。歷亭縣。經城縣。武城縣。夏津縣。漳南縣。阿城縣。堂邑縣。清
平縣。博平縣。武水縣。高唐縣。澶州頓邱縣。臨黃縣。觀城縣。清豐縣。已上
四十一州縣。請依前置尉丞。敕旨。依奏。 

十七年三月敕。天下州府別駕。及司田田曹參軍。除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外。其諸
州府判司雙曹者。各省其一。錄事參軍准判司例。 

元和六年六月宰臣李吉甫奏。請減職員。量定中外官俸料。伏以唐虞建官。不過
數十。夏商官倍。方及三百。周禮漢志。兼具胥吏。其職員稍廣。然約後漢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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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亦不過七八千員。自漢至隋。十有三代。攝其官員。皆少於國家所置。事具
史籍。不敢備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稟上聖之姿。啟中興之運。光宅萬方。
富有天下。及茲七年。垂日月之明。以搜俊乂。崇勳華之俗。以厚生靈。然而人
未富者。蓋由流品尚雜。職員尚多。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生人轉困。冗食
益繁。臣等日夜計此。非不至熟。臣按晉時荀勖上疏。稱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
如省事。漢光武併合吏員。州郡縣邑。纔十分置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曾遣
王人四出。減去吏之半。此省吏也。晉武從之。於是減州郡一半。省其人。必先
省其官。故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省。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煩。及周太祖於隴
坻東敗齊師。用蘇綽為相。釐改憲度。曰事省則人清。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
在於官之煩省。由是兼假之員。悉皆罷黜。國家自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軍
士可計者。已八十餘萬。其餘去為商販。度為僧道。雜入色役。不歸農桑者。又
十有五六。是天下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臣每念至此。何
嘗不終夜輟寢。對案忘食。幸遇陛下膺期撫運。惟新盛業。澄源正本。孰急於斯。
臣竊計當今內外官。見以兩稅錢給俸料者。不下一萬員。其間有職出異名。事離
本局。府寺曠廢。簪組因循者。甚眾。況斂賦日寡。而受祿者漸多。設官有限。
而入色者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況漢初置郡。不過六十。文景醲
化。百王莫先。官少則必不政紊。郡多則必不事治。分明之驗也。今天下三百郡。
一千四百餘縣。故有一邑之地。虛設群司。一鄉之間。徒分縣職。所費至廣。所
制全輕。凡此之流。並須釐革。伏請敕吏部侍郎一人。郎中一人。兵部侍郎一人。
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錯綜病利。詳定廢置。其吏員可併省者。併省之。州
縣可併合者。併合之。每年入仕之徒。可停減者。停減之。此吏寡而易求。官省
而易治。稍減冗食。足寬疲甿。從之。遂命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
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同詳定減省州縣等事。 

其年九月。吏部奏。准敕。併省內外職員。諸州府共八百八員。其中下州文學。
中下縣丞市令。一例停減。餘官。州量減。諸王府除五品已上官外。錄事參軍一
員。功曹參軍二員。餘並請減。至十三年正月。省蔡州汝南尉。 

十四年三月。吏部奏。請用鄆。曹。濮等一十二州縣官員。其十二州請各置錄事
及司戶法等參軍各一員。縣置令簿尉各一員。待給復滿日依舊。從之。 

十五年正月。鎮州觀察使王承宗奏。鎮冀深趙等四州。請每州置錄事參軍一員。
判司三員。每縣置令錄事一員。主簿一員。尉一員。又從之。 

太和二年十月。西川觀察使奏。加減管內州官員。彭州濛陽縣。眉州彭山縣。邛
州安仁縣。尉各兩員。今請減一員。漢州雒縣。什邡縣。尉各一員。今請更加一
員。綿竹縣元無縣尉。今請置尉一員。眉州文學參軍共三員。今請減參軍一員。
邛州文學參軍二員。今請減一員。漢州並無文學參軍。今請各置一員。其料課職
田祿米等。伏望各依元額支給。從之。 

九年九月。淄青觀察使王彥威奏。請停管內縣丞二十九員。從之。 

會昌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應諸州縣佐官。近令約戶稅多少。量減佐官。實欲
漸去冗員。以懲屍素。今諸道所奏。戶滿五千。稅滿一萬。不合停減者。其類已
多。又假以當路為詞。猶務占惜。臣等商量。當路頓亦不常有。若遇大軍頓。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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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勾當。所存例多如此。望令吏部郎中柳仲郢。據元敕額。類會停減。不得許其
破除。敕旨。依奏。 

其年六月。吏部奏。准會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及今年五月十日敕。類會停減諸
州府縣佐官冗員。今以州府申闕解內戶稅多少。及州府官員閒劇。類會合減官員
一千二百一十四員。敕旨。依奏。 

太和元年五月。邠寧觀察使張君緒奏。當道新平。三水。永壽。宜祿等四縣。請
各置主簿一員。 

會昌四年六月十九日。准敕。以稅額數少。悉減佐官。今伏請依前。每縣各置主
簿一員。敕旨。依奏。諸處有佐官處。並不得援引此例。其年七月。滄。濟。德
等州觀察使奏。當道於諸舊減員縣。各置縣尉一員。從之。十二月。吏部奏。諸
州縣官。准會昌四年六月十九日敕。停減共一千二百一十四員。伏奉今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敕。宜令吏部揀擇。縣邑有人戶五千。稅錢一萬貫以上。與一員官。仍
天下州縣所添。不得過四百員者。准敕條流諸添置外。兼於州官內。據稅錢額定
等第。及觀察使節度州。量各添置。共三百八十三員。 

天祐元年五月敕。河南府畿縣。先減尉一員。可依京兆府例。復置縣尉一員。 

唐會要卷七十 

  量戶口定州縣等第例 

武德令。三萬戶已上為上州。永徽令。二萬戶已上為上州。至顯慶元年九月十二
日敕。戶滿三萬已上為上州。二萬已上為中州。先已定為上州中州者。仍舊。至
開元十八年三月十七日敕。太平時久。戶口日殷。宜以四萬戶已上為上州。二萬
五千戶為中州。不滿二萬戶為下州。其六雄十望州三輔等。及別敕同上州都督。
及畿內州並同上州。緣邊州三萬戶已上為上州。二萬戶已上為中州。其親王任中
州下州刺史者。亦為上州。王去任後。仍舊。武德令。戶五千已上為上縣。二千
戶已上為中縣。一千戶已上為中下縣。至開元十八年三月七日。以六千戶已上為
上縣。三千戶已上為中縣。不滿三千戶為中下縣。其赤畿望緊等縣。不限戶數。
並為上縣。去京五百里內。並緣邊州縣。戶五千已上亦為上縣。二千已上為中縣。
一千已上為中下縣。 

  州縣分望道 

貞觀元年三月十日。併省州縣。始因關河近便。分為十道。 

一曰關內道。古雍州之地。 

二曰河南道。古兗豫青徐四州之地。 

三曰河東道。古冀州之地。 

四曰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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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曰山南道。古荊梁二州之地。 

六曰隴右道。古雍梁二州之地。 

七曰淮南道。古揚州之地。 

八曰江南道。古揚州之地。 

九曰劍南道。古梁州之地。 

十曰嶺南道。古荊州之地。 

凡天下三百六十州。自後併省。迄於天寶。凡三百三十一州存焉。而羈縻之州八
百。京兆府尹有三。京兆。河南。太原。大都督有五。潞。揚。益。荊。幽。都
護府有六。單於。安西。安北。安南。安東。北庭。為大都護。又有上中下都督
府。凡天下軍有四十。府有六百三十四。鎮有四百五十。戍五百九十。守捉有三
十五。 

景雲二年五月。出使者以山南控帶江山。疆界闊遠。於是分為山南東西兩道。又
自黃河已西。分為河西道。 

   關內道 

新升都督府。 鹽州。永泰元年十一月升。 

新升雄州。 寧州。至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升。原州。乾元三年正月十一日升。 

新升望州。 寧州。元州。並會昌四年四月升。 

新升上州。 會州。永泰元年十一月升。丹州。大歷六年五月升。宥州。元和九
年五月復置。隸夏州。 

新升赤縣。 京兆府雲陽縣。元和二年十月升。以崇陵故也。奉先縣。開元十七
年十一月十日升。以奉陵寢。以張願為縣令。醴泉縣。廣德元年五月一日升。以
崔演為縣令。富平縣。貞元四年正月十六日升。以薛詵為縣令。三原縣。同上年
月升。以王鄫為縣令。鹹陽縣。天授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以管武氏陵升。以宇文
意為縣令。神龍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復為畿。奉天縣。興元元年正月一日升。以
杜元為縣令。 

新升次赤縣。 華州鄭縣。光化元年六月升。至天祐四年閏十一月。復為鄭縣。
華州鄭縣。華陰。下邽三縣。 

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定。同州馮翊。朝邑。蒲城。澄城。白水等縣。開元四年
二月二十六日升。歧州雍縣。扶風。陳倉三縣。同上年月日升。靈州迴樂縣。至
德元年七月十二日升。寧州安定縣。至德元年十二月九日升。邠州新平縣。貞元
十年十二月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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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升緊縣。 靈州懷遠縣。至德元年十月三日升。寧州彭原縣。至德元年二月九
日升。鄜州洛交縣。貞元六年三月三日升。 

新升上縣。 靈州靈武。保靜。溫池。鳴沙等縣。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升。原州
平高縣。乾元三年正月十一日升。夏州朔方縣。貞元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升。鹽
州五原。白池縣。永泰二年十月升。丹州汾川縣。大歷六年五月升。延州膚施。
門山縣。同上年月日升。 

   河南道 

新升都督府。 登州。大歷九年五月升。 

新升雄州。 汝州。會昌四年四月升。虢州。同上年月日升。 

新升望州。 青州。大歷九年五月升。 

新升緊州。 鄆州。徐州。並會昌四年五月升。蔡州。元和十四年四月。重定淮
西州縣及官吏祿俸。以蔡州為緊。其刺史俸錢一百八十千。長史以下有差。 

新升上州縣。 海州密州。貞元五年八月六日升。泗州。貞元廿年正月內升。宿
州。元和四年正月。以徐泗。符離。蘄虹三縣置亳州。元和三年九月升。潁州。
會昌二年十一月升。唐州。貞元十五年四月升。 

新升赤縣。 河南府緱氏縣。天祐二年四月四日升。以奉昭宗和陵故也。 

新升望縣。 虢州閿鄉。汴州浚儀。尉氏。開封等縣。並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升。雍邱縣。開元十二年九月八日升。滑州酸棗縣。開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定。
白馬縣。大歷五年三月升。許州扶溝縣。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定。鄭州管城。
陽武。新鄭。滎澤等縣。並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宋州宋城縣。開元四年二
月二十六日升。襄邑縣。會昌四年十一月升。陝州陝縣。桃林。河北。芮城等縣。
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袞州金鄉縣。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汝州梁縣。
開元十二年七月八日升。仙州襄城縣。同上年月日升。蔡州汝陽縣。貞元七年正
月二十二日升。徐州彭城縣。貞元六年十月升。鄆州須昌。鉅野等縣。貞元二年
二月一日升。青州益都縣。大歷五年正月升。 

新升緊縣。 虢州宏農縣。乾元三年二月一日升。鄆州鄆城。東阿。壽張。盧縣。
貞元二年二月一日升。袞州曲阜縣。會昌二年二月升。宿州符離縣。會昌四年十
二月升。宋州柘城縣。同上年月日升。隸州汝陰縣。同上年月日升。青州臨淄。
壽光縣。大歷五年正月升。 

新升上縣。 虢州盧氏。朱陽。玉城縣。乾元三年四月十四日升。汝州臨汝縣。
貞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升。蔡州遂平縣。元和十二年四月內置。潁州潁上縣。元
和六年九月升。唐州方城縣。貞元十五年四月升。陝州垣縣。貞元三年十一月升。 

   河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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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升次赤縣。 河中府河東。河西縣。乾元三年三月改。 

新升望縣。 蒲州河東。安邑。桑泉。汾陰。虞鄉等縣。並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
日升。猗氏。解縣。開元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升。絳州正平。翼城。龍門。聞喜
縣。開元同上年月日升。汾水。孝義。隰城。介休。平遙等縣。同上年月日升。
洪洞縣等。同上年月日升。並州太原。晉陽。祁縣等縣。同上年月日升。潞州上
黨縣。同上年月日升。 

   河北道 

新升望州。 貝州。大歷七年正月升。 

新升上州。 媯州。貞元七年五月七日升。定州。元和四年六月改。涿州。大歷
五年十一月升。 

新升望縣。 瀛州河間縣。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博野縣。大歷七年正月升。
冀州南宮縣。信都縣。深州饒陽縣。貝州宗城縣。俱同上年月日升。臨清縣。大
歷七年正月升。相州滏陽縣。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魏州貴鄉。昌樂縣。魏
縣。頓邱縣等。同上年月日升。館陶。冠氏縣。大歷七年正月升。洺州永年縣。
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懷州河內。武德。武陟。獲嘉縣。同上年月日升。德
州安陵縣。天寶八載五月一日升。恆州真定縣。興元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升。幽州
昌平縣。貞元十九年九月升。薊縣。開元三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升。 

新升緊縣。 魏州臨黃縣。大歷七年正月升。貝州清陽縣。同上年月日升。恆州
石邑。 城縣。興元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升。滄州清池縣。大歷七年正月升。莫州
鄚縣。貞元十九年八月升。 

新升上縣。 媯州懷戎縣。貞元十七年六月七日升。幽州潞縣。貞元十五年九月
升。 

   山南道 

新升都督府。 利州。大歷十四年十一月七日升。龍州。長慶四年十月升。 

新升雄州。 洋州。興元元年十一月七日升。 

新升望州。 襄州。商州。會昌四年五月升。梁州。永泰元年二月升。 

新升上州。 隨州。貞元十五年四月升。復州。郢州。並元和六年九月升。金州。
會昌四年五月升。洋州。永泰元年二月升。 

新升中州。 硤州。建中二年四月三十日升。 

新升次赤縣。 江陵府江陵縣。貞元元年九月升為畿縣。興元府南鄭縣。興元元
年六月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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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升望縣。 荊州江陵縣。襄州襄陽縣。並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商州上洛
縣。梁州南鄭縣。並永泰元年二月升置。鄧州穰縣。大歷四年十一月升。 

新升緊縣。 商州上洛縣。乾元三年四月十四日升。梁州城固縣。洋州興道縣。
閬中縣。並永泰元年二月升。 

新升上縣。 硤州夷陵縣。上元二年六月十五日升。復州竟陵縣。沔陽縣。元和
六年九月升。隨州光化縣。同上年月日升。商州雒南縣。貞元四年三月二十日升。
郢州富水縣。京山縣。元和六年九月升。 

   隴右道 

新升都督府。 沙州。永徽二年五月升。 

新升中州。 威州。大中三年七月收復安樂州。改為威州。 

   淮南道 

新升緊州。 壽州。會昌四年五月升。 

新升上州。 滁州。和州。舒州。濠州。蘄州。並元和六年九月升。光州。大中
四年六月升。 

新升中州。 申州。元和十四年四月升。 

新升望縣。 揚州江都縣。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海陵天長縣。會昌四年十
一月升。揚子縣。大歷八年五月升。 

新升緊縣。 揚州六合縣。會昌四年十二月升。楚州盱眙縣。廬州合肥。廬江。
慎縣。壽州安豐。盛唐。霍邱等縣。舒州桐城縣。濠州定遠。鍾離縣。滁州全椒
縣。已上並會昌四年十二月升。 

新升上縣。 楚州山陽。盱眙縣。貞元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升。鹽城縣。元和六
年九月升。壽州霍邱縣。蘄州蘄水縣。舒州太湖。宿松縣。同上年月日升。 

   江南道 

新升都督府。 辰州。大歷四年六月升為中都督。 

新升雄州。 蘇州。大歷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升。 

新升望州。 潤州。宣州。越州。常州。並會昌五年四月升。 

新升緊州。 鄂州。會昌四年五月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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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升上州。 虔州。袁州。撫州。饒州。並元和六年九月升。池州。會昌四年五
月升。信州。同上年月升。 

新升中州。 嶽州。大歷五年六月升。 

新升望縣。 潤州曲阿。江寧等縣。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丹徒縣。大歷十
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升。句容縣。會昌四年十一月升。常州晉陵縣。開元四年二月
二十六日升。武進。無錫縣。大歷十二年二月二日升。江陰縣。會昌四年十一月
升。蘇州吳縣。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長洲縣。大歷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升。
嘉興縣。大歷六年二月升。崑山縣。會昌四年十一月升。宣州宣城縣。天寶十載
二月二十五日升。南陵縣。大歷五年三月升。杭州餘杭縣。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
日升。錢塘縣。會昌四年十一月升。越州會稽縣。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諸
暨。剡縣。並大歷十二年二月九日升。婺州金華縣。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
東陽縣。永康縣。大歷十二年正月一日升。湖州烏程縣。大歷十二年二月二十一
日升。長城縣。會昌四年十一月升。衢州信安縣。大歷十二年正月七日升。台州
臨海縣。會昌四年十一月升。鄂州江夏縣。貞元十一年九月升。洪州高安縣。會
昌四年十一月升。潭州長沙縣。同上年月升。 

新升緊縣。 越州蕭山縣。大歷十二年正月升。湖州安吉縣。會昌四年十二月升。
信州上饒縣。杭州鹽官縣。並同上年月升。衢州龍邱縣。大歷十二年正月十九日
升。婺州蘭溪縣。同上年月升。海鹽縣。會昌四年十二月升。宣州南陵。溧陽。
當塗縣。天寶十載二月二十五日升。寧國縣。會昌四年十二月升。歙州歙縣。池
州秋浦縣。俱同上年月升。鄂州武昌。永興等縣。貞元二年九月升。洪州建昌。
大歷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升。潭州長沙縣。湘鄉。湘潭。衡陽等縣。大歷四年
二月二十四日升。吉州廬陵縣。會昌四年十二月升。 

新升上縣。 鄂州唐年。蒲圻等縣。並元和六年九月升。岳州巴陵縣。同上年月
升。華容縣。大歷六年九月升。澧州石門縣。元和六年九月升。潭州益陽縣。貞
元十二年二月升。衡州衡山。耒陽縣。大歷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升。洪州武寧。新
吳縣。元和六年九月升。辰州沅陵。漵浦。大鄉等縣。大歷四年六月升。江州彭
澤縣。元和六年九月升。郴州平陽縣。虔州信豐。南康縣。袁州萍鄉縣。杭州新
城縣。撫州南豐縣。已上俱同年月升。睦州分水縣。大歷六年六月升。歙州婺源
縣。黟縣。並元和六年九月升。 

新升中縣。 洪州分寧縣。貞元十五年二月。改分寧為武寧縣。 

   劍南道 

新升都督府。 遂州。大歷二年二月升為中都督。昌州。大歷十三年六月升。 

新升緊州。 梓州。會昌四年五月升。 

新升望縣。 益州成都。蜀縣。郫縣。新繁等縣。並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
蜀州晉原。青城縣。同上年月日升。唐興。新津縣。貞元十年十一月升。彭州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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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道江縣。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升。唐昌縣貞元十年十二月升。漢州雒縣。
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什邡縣。貞元二年十二月升。 

新升緊縣。 彭州濛陽縣。漢州德陽。綿竹縣。眉州通義。彭山縣。嘉州龍遊縣。
邛州臨邛縣。已上並貞元五年十二月升。 

新升上縣。 嘉州夾江。峨嵋縣。邛州依政縣。陵州籍縣。並貞元十年十二月升。
閬州南部縣。奉國縣。永泰元年十月升。綿州羅江縣。元和六年九月升。 

   嶺南道 

新升都督府。 峰州。驩州。並貞元七年四月二十日升。 

新升上州。 建州。泉州。元和六年五月升。 

新升望縣。 福州閩縣。貞元元年四月升。廣州南海縣。會昌四年十月升。 

新升緊縣。 泉州南安縣。貞元七年四月升。黔州彭水縣。貞元二年四月二十三
日升。容州晉寧縣。同上年月日升。福州福唐。長樂縣。連江。侯官縣。貞元二
年四月升。泉州晉江。莆田縣。建州建陽縣。並元和六年六月升。巫州龍標縣。
大歷六年五月升。 

新升中縣。 容州北流縣。貞元七年四月升。梧州蒼梧縣。大歷九年七月升。 

  州縣改置上 

   關內道 

京兆府。武德已來稱京城。開元元年十二月三日稱西京。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改為中京。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停中京之號。肅宗元年建卯月一日。改為上
都。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敕。雍州依舊以萬年。長安。乾封。明堂。鹹陽。鄠
縣。藍田等七縣隸焉。又以武功為稷州。割奉天。始平。盩厔。好畤等五縣隸焉。
以雲陽為鼎州。割三原。涇陽。醴泉等縣隸焉。以零口置鴻州。以慶山。渭南兩
縣十二鄉。於郭下置鴻門縣。割慶山。高陵。櫟陽。渭南等五縣隸焉。以永安置
宜州。割同官。富平。美原等四縣隸焉。令地官員外郎周允元。充樹置使。至久
視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廢鴻鼎二州。至大足元年四月四日。廢宜稷二州。並隸雍
州。萬年縣。武德元年九月。改隋大興為萬年縣。天寶七載八月十四日。改為鹹
寧縣。至德三載二月五日。復為萬年縣。初。總章元年析置明堂縣。以鄧鄆為縣
令。長安二年六月二日廢。 長安縣。總章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析置乾封縣。
以王德真為縣令。分理京城內。至長安三年六月二日廢。 昭應縣。垂拱二年二
月二日。新豐縣東南三十裏。有廢山踴出。二十八日。改新豐為慶山縣。荊州人
俞文俊上疏曰。臣聞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
堆阜出。今陛下以女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為災。陛下以為慶
山。臣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禍災至矣。疏奏。則
天怒。流文俊於嶺南。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復為新豐縣。天寶三載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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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新豐縣。於會昌山令置會昌縣。四載十月二十八日。以會昌為赤縣。以薛融為
縣令。七載十二月一日。改會昌為昭應縣。仍廢新豐。隸入昭應。以薛伯連為縣
令。 奉先縣。開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改同州蒲城縣為奉先縣。以奉橋陵。隸
京兆府。元和十五年四月。以美原縣龍原鄉。櫟陽縣萬年鄉。隸奉先。以奉景陵。
長慶四年五月。以富平縣豐水鄉。華州下邽縣翟公鄉。同州澄城縣撫道鄉。白水
縣會賓鄉。並隸奉先縣。以奉景陵。天祐四年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卻割隸同州。 
富平縣。元和元年六月。以奉先縣神泉鄉。櫟陽縣大澤鄉。美原縣義林鄉。族義
鄉。並隸富平縣。以奉豐陵。 三原縣。會昌元年七月。京兆府奏。得三原縣申。
當縣仁化鄉。開成五年六月敕。割送富平縣。充奉章陵訖。準承前流例。合於陵
近縣界接近割還當縣。以奉莊陵。今請割高陵縣青平鄉。從之。 奉天縣。文明
元年八月十五日。以乾陵置奉天縣。隸京兆府。 盩厔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
日。改為宜壽縣。至德二年二月十五日。改為盩厔縣。 美原縣。隋置土門縣。
貞觀十七年廢。鹹亨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於故土門地。置美原縣。割隸京兆府。 
櫟陽縣。天祐三年十月。割隸華州。 同官縣。貞觀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廢宜州。
置來屬。 興平縣。景龍二年二月一日。改始平縣為金城縣。至德二年十月。改
為興平縣。 雲陽縣。武德元年。分雲陽縣為石門縣。三年。仍置東泉州。移雲
陽於縣南十五裏水衡城。貞觀元年。廢泉州。改石門縣為雲陽。八年。併池陽入
雲陽縣。屬雍州。天授中。置鼎州。後廢。 華原縣。貞觀十七年六月十四日。
廢宜州。置來屬。垂拱二年九月二十日。改為永安縣。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復為
華原縣。 好畤縣。武德二年二月五日。置於隋莊陵城。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十四
日。敕岐陽既非要路。好畤又近醴泉。二縣並廢。依舊置上宜縣。其年十一月三
日。改上宜縣為好畤縣。 

鳳翔府。 天興縣。至德元載七月二十七日。分雍縣置。 雍縣。至德二載八月
二十一日。改為鳳翔縣。寶應元年十二月廢。併入天興縣。 扶風縣。武德三年。
分岐山縣於圍川城置。四年。隸入稷州。貞觀元年。廢稷州。來屬。八年六月。
改為扶風縣。 歧陽縣。貞觀七年。割扶風岐山。並京兆上宜縣置焉。二十一年
廢。永徽五年十二月又置。元和三年三月。併入岐山扶風縣。 陳倉縣。至德二
載二月十八日。改為寶雞縣。虢縣。貞觀七年廢。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割岐
山縣置。 普潤縣。貞元十年置。十一年正月。以縣隸隴右經略使。 

行原州。元和三年十二月。臨涇縣改為行原州。遂命鎮將郝泚為刺史。始。泚為
刺史。嘗以臨涇地宜蕃息。蕃戎每入寇。屯臨涇為休養便地。嘗白其帥。願以城
控之。前帥不從。其後段祐為節度使。泚復白祐。祐多其策。乃表請城之。 

同州。 河西縣。武德三年。分韓城郃陽置。屬西韓州。州廢來屬。乾元三年三
月二十三日。改為夏陽縣。韓城縣。天祐二年十二月。改為韓原縣。 

華州。 垂拱元年。避武太后祖諱。改太州。 下邽縣。垂拱元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割同州下邽縣隸華州。潼津縣。聖歷二年三月二十日。割虢州潼津縣。隸入
太州。華陰縣。垂拱元年。改名仙掌。神龍三年四月十六日。廢仙掌縣。 

邠州。 開元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以豳字與幽字相涉。詔曰。魚魯變文。荊並
誤聽。欲求辯惑。必也正名。改豳字為邠。 永壽縣。神龍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割屬雍州。唐隆元年七月八日。又屬豳州。 三水縣。元和十五年正月。移縣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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隴堡下舊城。先是。大歷中。吐蕃嘗焚其縣。故移之堡上。人不便之。及是。從
節度使郭釗奏也。 

坊州。 武德二年七月。於鄜州南故馬坊置坊州。周天和七年。元皇帝為敷州刺
史。置馬坊於此。高祖因以名州。宜君縣。貞觀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廢宜州。來
屬。尋廢。二十年閏三月十四日又置。永徽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又省。龍朔三年八
月二十五日又置。 昇平縣。天寶十二載十二月一日。分宜君縣置鄜州。 直羅
縣。武德三年。分三川洛交置。 伏陸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日。改為甘泉縣。 

涇州。 鶉觚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靈臺縣。 臨涇縣。貞元十一年
正月。節度使劉昌請於臨涇縣保定城置。 陰盤縣。改潘原。貞元十一年。以彰
信堡置寧州。 豐義縣。武德四年。分彭原縣置。屬彭州。州廢。隸寧州。開元
八年四月十七日。割屬涇州。尋復舊。 定平縣。元和三年隸寧州。 

勝州。 河濱縣。貞觀三年置。 連穀縣。貞觀八年置。 

豐州。 貞觀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分靈州置。 九原縣。永徽四年置。 永豐
縣。永徽元年正月置。 豐安縣。麟德元年置。 

延州。 開元二年升為都督府。 延水縣。隋安人鎮。武德二年。析延川為縣。
名安人。貞觀二年。州廢。安人屬北基州。八年。割屬延州。二十三年五月。改
為延水縣。取吐延水為名。 延川縣。貞觀五年置北基州。至八年廢。 罷交縣。
貞觀十年。於罷交鎮置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延昌縣。 金城縣。本
因城縣。武德二年。改為金城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改為敷政縣。 

綏州。 上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龍泉縣。 

夏州。 朔方縣。本隋巖綠縣。貞觀二年。改為朔方縣。 寧朔縣。武德六年置
南夏州。貞觀二年。廢州來屬。 

鹽州。 五原縣。貞觀二年。與州同置。 白池縣。景龍三年置。 

慶州。 懷安縣。開元十年十月八日置。 方渠縣。神龍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分
馬嶺縣置。 蟠交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合水縣。 白馬縣。同上。敕
改為延慶縣。 

麟州。 開元十二年閏十二月二十九日置。十四年十月九日廢。天寶元年復置。 
鐵麟縣。開元七年五月一日。於新秦縣置鐵麟縣。開元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州廢。
皆省。天寶元年復置。 

宥州。 延恩縣。元和九年二月敕。天寶末年。宥州寄治於經略軍。寶應已後。
因循遂廢。由是昆夷屢擾。黨項靡依。蕃部之人。撫懷莫及。朕方宏遠略。思復
舊規。宜於經略軍置宥州。仍為上州。于郭下置延恩縣。為上縣。仍屬夏州。元
和十五年九月。夏州節度使李佑。請置宥州於長澤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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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州。 蕭關縣。神龍三年三月。廢佗樓縣置。 

威州。 鹹亨三年。以靈州之鳴沙縣。置吐穀渾部落。號安樂州。至德中。沒吐
蕃。大中三年七月。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奏。收復安樂州。八月。遂改為威州。 

   河南道 

河南府。 河南縣。永昌元年。改為合宮縣。以薛充構為縣令。神龍元年正月。
卻為河南縣。二年十一月五日。又改為合宮縣。以蘇頌為縣令。右補闕權若訥上
疏曰。臣聞詩人闡教。深懷罔極之恩。孔氏立言。或崇無改之道。今陛下置聖善
報恩之閣。義貫於終天。存合宮永昌之號。敬深於如在。伏見天地日月君臣等字。
皆先朝創制。已久施行。陛下纂承丕緒。嗣守洪業。母子相傳。國家如舊。此並
則天能事。生人積習。何所要切。當時除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治。又
神龍元年三月三日制書。一事已上。並依貞觀故事者。但則天遺訓。誠曰母儀。
太宗舊章。事稱祖德。昔永徽之始。不聞依武德舊章。今陛下膺期。乃遵貞觀故
事。如其遠依貞觀。實恐未益先朝。以臣愚識。請更詳審。唐隆元年七月八日。
復改為河南縣。 洛陽縣。垂拱四年七月一日。析置永昌。 永昌縣。長安二年
六月二日廢。神龍二年十一月二日。改洛陽為永昌縣。以王晙為縣令。唐隆元年
七月八日。又改為洛陽縣。 來庭縣。天授三年三月九日置。以陸寶績為縣令。
長安二年六月二日廢。 緱氏縣。隋置。貞觀十八年省。上元二年七月九日又置。
以管孝敬陵。 嵩陽縣。隋置。貞觀十七年省。永淳元年七月八日復置。文明元
年四月十三日廢。光宅元年七月四日又置。登封元年臘月十九日改為登封縣。神
龍元年二月五日。改嵩陽縣。二年十一月五日。又改為登封縣。 新安縣。隋義
寧二年。置新安郡。領新安一縣。武德元年。改為穀州。領新安。澠池。東垣三
縣。四年。省東垣入新安。貞觀元年。徙穀州於澠池。至顯慶二年十二月九日。
廢穀州。以福昌。新安。澠池。永寧四縣。並懷州之河陽。濟源。溫縣。王屋。
鄭州氾水。並隸洛州。 告成縣。武德四年。王世充降。陽城縣令王雄。以縣歸
順。乃置嵩州。領陽城。嵩陽。陽翟。康城四縣。以雄為刺史。貞觀三年。省嵩
州。以陽城屬洛州。登封元年臘月九日。改為告成縣。神龍元年二月五日。改為
陽城縣。二年十一月五日。又改為告成縣。天祐二年十二月。改為陽邑。 興泰
縣。長安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以興泰宮城置為興泰縣。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廢。 河
陰縣。開元二十二年四月。侍中裴耀卿奏。氾水。滎澤。武陟三縣。於河口輸場
置焉。隸河南。會昌三年九月敕置。隸孟州。仍改為望縣。 潁陽縣。貞觀七年
廢。鹹亨四年閏五月一日。分河南。洛陽。伊闕。嵩陽等縣。置武林縣。開元十
五年九月二日。改為潁陽縣。 武泰縣。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分滎陽置焉。
隸洛州。尋廢。後又改滎陽縣為武泰縣。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為滎陽。屬鄭州。 
伊陽縣。先天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洛州長史李傑奏割陸渾置。 陽翟縣。武德
四年。隸嵩州。貞觀二年省州。縣改隸許州。龍朔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割隸洛州。 
福昌縣。隋義寧二年置宜陽郡。領宜陽。澠池。永寧三縣。武德元年。改熊州故
宜陽縣為福昌。取隋福昌宮為名。領福昌。壽安。永寧三縣。貞觀元年。省熊州。
以福昌。永寧。澠池隸穀州。六年。又移穀州治於福昌。以長水來隸。顯慶二年
十二月十六日廢州。以縣屬洛州。 永寧縣。隋義寧二年置。屬宜陽郡。武德二
年。屬函州。領永寧一縣。八年省州。卻屬熊州。貞觀元年。改為穀州。 長水
縣。武德元年屬虢州。貞觀八年。改屬穀州。顯慶二年。州廢來屬。 濟源縣。
武德二年三月。王世充將丁伯德。以縣歸順。遂置西濟州。領濟源。溴陽。蒸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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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原四縣。以伯德為刺史。四年省州。以溴陽。蒸川。召源入濟源。隸懷州。顯
慶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屬洛州。 溫縣。武德四年。令周仲隱以縣來歸。乃于縣
置平州。以仲隱為刺史。溫縣為李城縣。其年八月省州。縣復名溫。屬孟州。 王
屋縣。武德元年改為邵伯。隸邵州。貞觀元年省州。縣屬懷州。顯慶二年十二月
十三日。改名。隸洛州。光化三年八月。割隸河陽。 河清縣。武德二年置。名
大基。屬懷州。四年。割屬孟州。八年省。鹹亨五年八月。分河南。洛陽。新安。
王屋。濟源。河陽六縣。置大基縣。屬洛陽。先天元年。以國諱改河清縣。孟州。
本河南府之河陽縣。舊隸懷州。顯慶二年。割屬河南府。城臨大河。長橋架水。
李光弼以重兵拒史思明。及雍王平賊。以魚朝恩守河陽。乃以河南府之河清。濟
源。溫四縣租稅入三城使。尋又以氾水軍賦隸之。會昌三年九月。中書門下奏曰。
臣聞河陽五縣。自艱難已後。割屬河陽三城使。今河南所管五縣中。租賦色役。
盡屬河陽。使歸一統。便為定制。既定雄鎮。足壯三城。臣等商量。其河陽縣。
望改為孟州。仍為望州。河陽。氾水。溫縣。河清。濟源等五縣。改為望縣。其
縣令已下。望且令守本官。至吏部注官日替。從之。汜水縣。武德四年置。屬鄭
州。貞觀七年。州移理管城縣。垂拱四年七月一日改為廣武縣。神龍元年。復為
氾水縣。 密縣。武德三年置密縣。四年廢縣屬鄭州。龍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自鄭州割隸。 河清。鞏縣。光宅三年八月。割隸河陽。陝州。 隋廢武德元年
復置。廣德元年二月。升為大都督府。以皇甫溫為長史。 硤石縣。隋廢。武德
元年置。貞觀十四年。移治硤石塢。改名。 芮城縣。武德二年置芮州。貞觀元
年廢。縣來屬。 安邑縣。貞觀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廢虞州。及桐鄉縣。以安邑
屬蒲州。至德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為虞邑縣。乾元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割隸陝州。
復為安邑縣。 夏縣。乾元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自絳州來屬。 靈寶縣。本隋桃
林縣。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一日。掘得寶符改。 平陸縣。本隋河北縣。天寶元年
二月二十一日。改為平陸縣。先是。陝郡太守李齊物。疏鑿三門。得古鏵甚大。
其上有平陸二字。後因改為平陸。 

鄭州。 武德四年。改為管州。貞觀元年廢。七年復為鄭州。 圃田縣。武德元
年。改為中牟縣。貞觀元年屬汴州。龍朔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來屬。 

豫州。 寶應元年十二月。改為蔡州。 新息縣。武德四年置息州。貞觀元年廢。 
吳房縣。貞觀元年置。八年廢。元和十二年四月。改名遂平。仍移于文城柵南新
城內置。便為上縣。權隸唐州。 汝南縣。貞元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于郭下置。
元和十三年正月。汝南縣宜卻停省。 西平縣。貞觀元年廢。天授二年十一月一
日又置。 褒信縣。天祐三年十二月。改為苞孚縣。 

汝州。 武德初。從隋舊制為伊州。貞觀八年。以西域置伊州。遂改為汝州。光
化三年八月。割去隸洛京。 梁縣。隋為承休縣。貞觀元年。改為梁縣。 魯山
縣。王世充置魯州。武德四年正月二日。廢入伊州。其年復置魯州。貞觀元年三
月。又廢入伊州。 龍興縣。證聖元年四月一日。置武興縣。神龍元年十月十九
日。改為龍興縣。 襄城縣。隋縣。武德元年。於此置汝州。貞觀元年。州廢。
以縣屬許州。天寶七載正月二十四日。自許州來屬。 臨汝縣。先天元年十二月
二十日置。 

亳州。 武德四年。改為譙州。貞觀元年。改為亳州。 臨渙縣。貞觀十七年六
月十七日廢譙州。以縣來屬。元和九年五月。敕亳州臨渙縣宜割屬宿州。 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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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貞觀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廢譙州。以縣來屬。 穀陽縣。乾封元年。改為真源。
載初元年。改為仙源。神龍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復改為真源縣。 酇縣。開元二
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復汴州南垣陽驛置。 山桑縣。貞觀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廢譙州來屬。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蒙城縣。 

曹州。 武成縣。貞觀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廢戴州來屬。 離狐縣。天寶元年八
月二十四日。改為南華縣。仙州。武德四年置葉州。五年廢。貞觀八年置魯州。
九年廢。開元二年。析許魯唐三州。復置仙州。至十一年十二月。敕以仙州頻喪
長史。欲廢之。令公卿議其可否。中書侍郎崔沔議曰。仙州四面。去餘州界雖近。
若據州而言則元遠。土地饒沃。戶口稀疏。逃亡所歸。頗成淵藪。舊多劫盜。兼
有宿寇。所以往年患之。置州鎮壓。今興役幾年。主司粗定。累年成規。一朝廢
省。前功盡棄。後弊方深。今廢州則生患。置州則稱煩。所以武德已來。叠為廢
置。足明利害。不專一途。至於田疇勞損。即與許蔡何殊。寧為卑位。獨當廢省。
若以州管皆新戶。驛長難供。唐許州路僻戶少。均出傍州。非無成例。州以鎮俗。
官以利人。所在皆然。嘗憚其廢。然自創置。未盈十年。州將員寮。屢卒於位。
天道性命。聖人罕言。而共理分憂。朝寄尤切。視死亡而不恤。何以得其歡心。
計不自安。政必苟且。下承斯弊。為傷必多。而通之則可永久。州東新置舞陽縣。
則漢樊噲之舊國。噲豐沛故人。又高祖之婭。惟勳惟舊。且親且賢。亦既受封。
亦稱吉土。保全良吏。庶在茲邦。又南接白羊川口。村聚幽僻。妖訛宿肖。此為
根柢。自置縣來。十減七八。今若移州鎮之。亦可杜絕。其仙州望且未廢。至今
年十月。移向舞陽置。仍為緊州。刺史司馬。銓頗聞守法公勤。望稍加慰勞。使
其說以成務。庶其益於公家。至二十六年十月三日廢。大歷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復
置。仍置仙鳧縣。五年二月初六日。又廢。仙鳧縣亦停。登州。隋為牟州。武德
二年。改為登州。貞觀元年廢。天授二年閏五月二十一日又置。 黃縣。神龍元
年四月。改為蓬萊縣。先天二年。又割蓬萊置黃縣。 牟平縣。武德元年置。貞
觀元年廢。麟德二年又置。 

潁州。武德四年置信州。六年。改為潁州。長慶二年八月。潁州宜移隸滑鄭節度
使。 沈邱縣。神龍二年置。 淮川縣。武德八年。改為下蔡縣。 

齊州。 隋齊州。武德元年改郡。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平盧州軍奏。當管
五州。共二十九縣。內四縣錄戶口凋耗。計其本縣稅錢。自供官吏不足。今請權
宜併省。各具如後。齊州都九縣。內三縣請併省。豐齊縣與本州長清縣相近。今
請廢豐齊縣。併入長清縣。全節縣與歷城縣相近。請廢全節縣。併入歷城縣。亭
山縣與章邱相近。今請廢亭山。併入章邱。豐齊等四縣權停廢。待已後戶口滋繁。
物力殷贍。即請仍舊。從之。行齊州。元和十三年冬十月。齊州刺史高士榮奏。
蒙恩受任。其州猶在賊中。須置行州。及倚郭歷城縣行印。從之。 平陵縣。貞
觀十七年四月。平陵人不從齊王祐反。改為全節縣。 禹城縣。隋祝阿縣。天寶
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禹城縣。以縣西有禹息故城也。 山荏縣。武德元年置。
天寶元年七月二十四日。改為豐齊縣。 章邱縣。武德二年置。貞觀元年廢。 歸
化縣。元和十三年析德州之安德置。太和二年十二月。來屬本州。四年。奏廢入
臨邑。 

泗州。 本治宿預。開元二十五年九月十日。移就臨淮縣。 臨淮縣。長安四年
二月。分徐城縣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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兗州。 金鄉縣。武德四年。於縣置金州。五年。改戴州。貞觀十七年六月十七
日。廢戴州來屬。元和十四年正月。以兗州金鄉縣權隸屬徐州。 博城縣。神龍
二年十月五日。改為乾封縣。 方輿縣。寶應元年六月十一日。改為魚臺縣。元
和四年八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請移魚臺縣置於黃臺市。十四年正月。權隸徐
州。 萊蕪縣。貞觀元年。廢入博城縣。長安四年正月十日。又置。貞元四年十
一月二十三日。割屬兗州。元和十七年六月。兗海節度使曹華奏。兗州萊蕪縣。
在當道邊界。去縣山路三百餘裏。人戶絕少。年稅絹一千。官吏名數。亦與大縣
不殊。竊以此縣最小。虛置無取。請准淄齊等州章邱臨濟縣例。特從併省。案圖
經。萊蕪。貞觀三年廢入博城縣。即今當州乾封縣是也。相去接近。伏請依前併
入乾封縣。從之。太和元年九月。兗州奏。復置縣。從之。 

密州。 莒縣。貞觀八年。廢莒州來屬。 安邱縣。乾元二年九月。移治故昌安
城。改為輔唐縣。 

淄州。 武德元年置。六年廢。天寶元年復置。 

沂州。 沂水縣。武德五年置莒州。貞觀八年。州廢來屬。 承縣。武德四年。
於檀邱置縣。貞觀元年廢之。新泰縣。武德五年屬莒州。貞觀八年來屬。 

陳州。 武德元年。討平房憲伯置。 南頓縣。武德六年。省入項城縣。證聖元
年。改為光武縣。景雲元年。復為南頓縣。 項城縣。隋置沈州。貞觀元年。州
廢來屬。西華縣。武德元年。改為簊城縣。貞觀元年。又置。名武成。神龍元年
二月四日。復改簊城縣。景龍元年。又改為西華。 

汴州。 武德四年置。 開封縣。武德四年。自鄭州來屬。貞觀元年廢。延和元
年五月十五日。分浚儀縣又置。 尉氏縣。武德四年置洧州。貞觀元年。州廢來
屬。 雍邱縣。武德四年置杞州。貞觀元年。州廢來屬。 

唐州。武德四年。改顯州。貞觀九年。罷顯州為唐州。 方城縣。武德初。置北
澧州。貞觀元年。改為魯州。九年廢。以方城屬唐州。 

鄆州。 盧縣。隋舊。武德四年。改濟州。天寶十三載六月一日。州廢。所領五
縣改屬鄆。 平陸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中都縣。貞元四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割鄆縣。 鄆城縣。舊是郭下縣。貞觀八年。州移於須昌縣。天祐二年
十二月。改為萬安縣。 鉅野縣。貞觀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廢戴州來屬。 宿城
縣。景雲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置。乾元元年七月。改為東平縣。移就郭下。仍是望。
太和四年五月。改為天平縣。六年七月。併入須昌縣。 平陰縣。太和六年七月。
併入東阿盧縣。開成二年。鄆州節度使王源中奏。當道先廢天平平陽兩縣。並在
東境。東西一百一十三裏。南北一百八十裏。無縣邑以治居民。兼制賊盜。請復
置平陰縣。兼下吏部。注縣令主簿各一人。詔從之。 

青州。 武德四年置。 壽光縣。初隸乘州。武德八年。州廢來屬。 千乘縣。
武德二年。改為乘州。至八年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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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 沛縣。武德五年置。 下邳縣。武德四年置邳州。貞觀元年。州廢來屬。 
虹縣。本名夏邱。屬仁州。武德四年。改名虹縣。貞觀八年。州廢來屬。 符離
縣。武德四年置。 蘄縣。貞觀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廢譙州來屬。 

宿州。 元和四年正月。以徐州符離。蘄。泗州虹三縣置。遂為上州。治符離。
仍隸徐濠泗等州觀察使。長慶元年三月。徐州觀察使崔群奏。頃以蔡孽未平。遂
割前件三縣。及徐州將士一千四百人。權置宿州。阨其奔軼。事關備禦。非務便
人。今寰宇無虞。封圻罷警。權創支郡。理合併除。其宿州伏請卻廢。三縣各還
本州。至太和七年二月敕。宜准元和四年正月。割徐州符離。蘄。泗州虹縣。依
前置宿州。隸屬徐泗濠等州觀察使。其州置於埇橋。在徐州南界。汴水上。舟車
之要。其舊割四縣。仍舊來屬。已下官便委吏部注擬。濮州。武德四年置。 

宋州。 柘城縣。隋舊。貞觀七年廢。永淳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析穀熟。寧陵又
置。 穀熟縣。武德二年置南穀州。四年廢。 單父縣。武德五年置戴州。貞觀
十七年。州廢來屬。 楚邱縣。貞觀七年六月十七日。廢戴州來屬。 碭山縣。
光化二年正月。朱全忠表建為輝州。移治所于單父縣。 

許州。 郾城縣。元和十二年二月。淮西賊中百姓窮困。相率歸順。其數甚多。
宜於許汝行營側近置行郾城縣。委韓宏詳議。揀擇穩便處置。其年十一月。以郾
城縣置? 州。以上蔡。西平。遂平三縣隸焉。是年十二月。敕? 州宜屬許州。長
慶元年。廢? 州。復為郾城縣。依前隸屬許州。其先割屬? 州上蔡。西平。遂平
等三縣。依隸屬蔡州。 舞陽縣。本北舞。開元四年置。更名。元和十三年正月。
陳許觀察使李光顏奏。許州舞陽縣。為逆賊吳元濟所毀。今請移縣。權請置於吳
城鎮。從之。 

豪州。 元和三年六月。改豪州字為濠。失印故也。 

   河東道 

太原府北都。 文水縣。天授元年十月十四日。改為武興縣。品秩同赤縣。以史
兼恕為縣令。神龍元年二月十五日復舊。 石艾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
為廣陽縣。 盂縣。武德三年置受州。貞觀八年。省州來屬。 陽曲縣。武德三
年。析為邠陽。七年。又改為陽曲縣。 太谷縣。武德四年置太州。六年又改之。 

河中府中都。 元和三年三月。改蒲州為河中府。兩縣為赤縣。餘為畿縣。官吏
所置。並准京兆府河南府。河西縣。乾元三年三月二十日。割同州朝邑置河西縣
焉。仍改同州河西縣為夏陽縣。 桑泉縣。天寶十二載十二月一日。敕改桑泉縣
為臨晉縣。 汾陰縣。開元十一年二月十六日。改為寶鼎縣。 

潞州。 開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置大都督府。 襄垣縣。隋韓州。貞觀十七
年。州廢以縣來屬。 涉縣。貞觀十七年六月十七日。以縣來屬。 銅鞮縣。貞
觀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廢韓州。以縣來屬。 潞城縣。天祐二年十一月。改為潞
子縣。 黎城縣。同上年月改為黎亭縣。 武鄉縣。武德初置。屬韓州。貞觀元
年。州廢來屬。 壺關縣。武德四年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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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州。 宏農縣。顯慶二年。避孝敬諱。改為恆農縣。開元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復改宏農縣。 湖城縣。隋義寧元年置。乾元三年二月一日。改為天平縣。大歷
四年七月四日。卻為湖城縣。 閿鄉縣。貞觀元年。移鼎州於屯縣。八年。州移
來屬。 

絳州。 翼城縣。義寧元年。改為澮州。武德六年。廢州來屬。天祐二年十二月。
改為澮川縣。 萬泉縣。武德三年置為太州。貞觀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州廢來屬。 
垣縣。貞元三年七月。以絳州垣縣隸陝州。元和三年二月。復隸絳州。 夏縣。
貞觀十七年六月。太州廢來屬。乾元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割屬陝州。 龍門縣。
武德元年置太州。貞觀十七年。州廢來屬。 

汾州。 武德元年。改為浩州。三年。改為汾州。 介休縣。武德元年置介州。
貞觀元年卻廢。 西河縣。本隰城。上元元年改名。 

晉州。 太和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敕晉州割隸河東觀察使收管。改屬河中府。 
汾西縣。貞觀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廢呂州。與霍邑趙城來屬。 神山縣。武德二
年九月置浮山。三年九月十九日。以吉善行於羊角山下見老君。改焉。 

澤州。 會昌四年九月。中書門下奏。河陽近雖置制。土宇猶褊。澤州全有太行
之險固。實為東洛之藩垣。將務遠圖。所宜從便。望割屬河陽。 晉城縣。武德
三年置建州。並置晉城縣。六年。州廢來屬。天祐二年十一月。改為丹川高都縣。 
濩澤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陽城縣。 

隰州。 太寧縣。武德二年置中州。貞觀元年。州廢來屬。 蒲縣。武德二年置。
貞觀元年廢。 

慈州。 武德元年為汾州。五年。改南汾州。八年。改為慈州。太和元年十一月
二十日。敕慈州宜割隸屬河中府觀察使收管。 文城縣。天祐二年十二月。改為
屈邑縣。 

代州。 唐林縣。證聖元年。於忻代二州界置武延縣。唐隆元年改名。 

蔚州。 安邊縣。開元十二年七月置。在橫野軍。 

石州。 臨泉縣。本名太和縣。武德三年置北和州。貞觀二年廢。改為臨泉縣是
也。 

嵐州。 宜芳縣。隋嵐城縣。貞觀元年改焉。 合河縣。隋臨泉縣。武德七年改
臨津縣。貞觀元年改焉。 嵐穀縣。長安三年置。景龍二年廢。開元十二年。又
復置之。 

儀州。 本遼州。隋末廢。武德三年。又置遼州。八年。改為箕州。先天元年十
二月二十三日。又改為儀州。避元宗嫌名也。 

唐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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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會要卷七十一 

 州縣改置下 

  河北道 

폄훝ꆣ풪쪮죽쓪헽퓂돵튻죕ꆣ룄黩듳뚼뚽뢮ꆣ 齯뵋뽨ꆣ졦驱춨쳬풪쓪ꆣ틆뻍
폱쳯ꆣ틲룄黩폱쳯뽨ꆣ鵏뽨ꆣ커뗂뛾쓪ꆣ훃풪훝ꆣ�퍞풪쓪ꆣ훝轕臭賙ꆣ 솼
뽨ꆣ쉽驶풪쓪아퓂뛾쪮뻅죕ꆣ룄黩만릝뽨ꆣ짱لمح풪쓪뛾퓂ꆣ迍黩솼뽨ꆣ 펺
얫뽨ꆣ쳬貚풪쓪냋퓂뛾쪮쯄죕ꆣ룄黩커쟥뽨ꆣ 죽뫓뽨ꆣ커뗂돵ꆣ룄黩슺뽨ꆣ
풪쯄쓪죽퓂ꆣ룄黩죽뫓뽨ꆣ 闾닽뽨ꆣ죧틢풪쓪훃커돧뽨ꆣ뺰죽쓪ꆣ룄黩闾닽
뽨ꆣ 

훝ꆣ 룟뽨ꆣ커뗂쯄쓪훃웑훝ꆣ�퍞풪쓪ꆣ훝轕臭賙ꆣ 늩튰뽨ꆣ커뗂뛾쓪
훃훝ꆣ�퍞풪쓪ꆣ훝轕臭賙ꆣ 

쒪훝ꆣ뺰뛾쓪쇹퓂쪮쯄죕ꆣ럖훝훃훝ꆣ풪쪮죽쓪쪮뛾퓂돵뛾죕ꆣ틔
컄쿠쯆ꆣ쪼蛎폃쒪ퟖꆣ 

쳆앤뽨ꆣ죧틢풪쓪훃커닽뽨ꆣ짱لمح풪쓪뛾퓂쯄죕ꆣ룄黩쳆앤뽨ꆣ �뽨ꆣ풪
쪮쓪훃ꆣ 

쭅훝ꆣ풪쪮튻쓪쇹퓂튻죕ꆣ룮鵏폱쳯죽뫓훃ꆣ 

讂훝ꆣ커뗂냋쓪훃놱퇠훝ꆣ�퍞냋쓪ꆣ룄黩讂훝ꆣ낲뛾쓪ꆣ틆뻍쟥틄�ꆣ 

훝ꆣ 탂돇뽨ꆣ첫뫍쇹쓪쪮튻퓂ꆣ훃맅뚽뾺횮뗘ꆣ 

遡훝ꆣ앤풪풪쓪쇹퓂튻죕ꆣ짽黩듳뚼뚽뢮ꆣ풪뫍쪮컥쓪뛾퓂ꆣ룄遡훝黩훝ꆣ遡
뽨黩쟺뽨ꆣ遡퓀黩蹛ꆣ뇜쓂ퟚ홍튲ꆣ 뺮뽨ꆣ�퍞쪮웟쓪쇹퓂쪮웟죕ꆣ
轕뺮훝ꆣ앣승좪랿즽賙듋ꆣ 탐쳆뽨ꆣ觛뛾쓪ꆣ룄黩헂커뽨ꆣ짱لمح풪쓪뛾퓂쯄
죕ꆣ룄黩탐쳆뽨ꆣ 돇뽨ꆣ쳬땶뛾쓪뻅퓂ꆣ룄黩욽뽨ꆣ 駨돇뽨ꆣ춬짏쓪퓂ꆣ
룄黩駨쫏뽨ꆣ 

벽훝ꆣلمح쮷뛾쓪쪮뛾퓂쪮쇹죕ꆣ룄黩캺훝ꆣڃ뫠죽쓪뻅퓂뛾쪮컥죕ꆣ迍黩벽훝ꆣ 
탅뚼뽨ꆣ춬짏쓪퓂ꆣ룄黩裲뚼뽨ꆣ 뢷돇뽨ꆣ춬짏쓪퓂ꆣ룄黩鵨뢷뽨ꆣ 앒돇뽨ꆣ
춬짏쓪퓂ꆣ룄黩랿ퟓ뽨ꆣ 끠쳕뽨ꆣ쳬貚풪쓪냋퓂뛾쪮쯄죕ꆣ룄黩貎镸뽨ꆣ 

�훝ꆣ 듳뽨ꆣ커뗂쯄쓪ꆣ룄黩쿳돇뽨ꆣ쳬貚풪쓪ꆣ룄黩헑酣뽨ꆣ 

짮훝ꆣ�퍞쪮웟쓪쇹퓂쪮웟죕轕ꆣ쿈쳬풪쓪쯄퓂돵쪮죕ꆣ폖迍훃ꆣ 

鮂훝ꆣ듳驶죽쓪냋퓂ꆣ룮遡훝탐쳆뽨훃ꆣ틔遡훝횮觛ꆣ뚨훝횮遡뛾뽨賙퇉ꆣ
貤轕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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늩훝ꆣ 쟥욽뽨ꆣ커뗂쯄쓪훃ꆣ 늩욽뽨ꆣ�퍞쪮웟쓪ꆣ轕죫쇄돇ꆣ쳬쫚뛾쓪룼
훃ꆣ쳬땶죽쓪쯄퓂ꆣ룮훝ꆣ 쇄돇뽨ꆣ 커뽨ꆣ 커쮮뽨ꆣ 룟쳆뽨ꆣ쳬
땶죽쓪쯄퓂ꆣ腋룮훝ꆣ 

듅훝ꆣ 헑셸뽨ꆣ돉쯄쓪냋퓂ꆣ틆만ꆣ 

�훝ꆣ ퟚ돇뽨ꆣ커뗂쯄쓪ꆣ轕ퟚ훝臭賙ꆣ 

ퟚ훝ꆣ훃퓚辽돇뽨ꆣ쳬땶죽쓪냋퓂ꆣ룮캺훝ꆣ 뽨ꆣ쳬貚풪쓪냋퓂뛾쪮쯄죕ꆣ
룄黩쿄뷲뽨ꆣ 폀鷺뽨ꆣ듳驶웟쓪헽퓂ꆣ틔辈飲탐쫐黩뽨ꆣ쳬땶죽쓪냋퓂ꆣ룮
캺훝ꆣ 

틗훝ꆣ 컥�뽨ꆣ풪뛾쪮죽쓪죽퓂쪮쇹죕훃ꆣ 뽨ꆣ쳬貚풪쓪냋퓂뛾쪮쯄죕ꆣ
룄黩죝돇뽨ꆣ 폀颷뽨ꆣ춬쓪퓂룄黩鵍돇뽨ꆣ 

鳦훝ꆣ 뫺챋뽨ꆣ쳬貚풪쓪냋퓂뛾쪮쯄죕ꆣ룄黩앒뷲뽨ꆣ 쟥돘뽨ꆣ첫뫍컥쓪쪮
퓂ꆣ놾뗀ퟠ틆쓏셟뽨菈ꆣ 쓏욤뽨ꆣ커뗂풪쓪훃ꆣ�퍞쪮웟쓪ꆣ轕뺰훝臭賙ꆣ 

캺훝ꆣلمح쮷뛾쓪쪮뛾퓂뛾쪮쇹죕ꆣ룄黩벽훝ꆣ죔훃듳뚼뚽뢮ꆣڃ뫠죽쓪뻅퓂뛾쪮
컥죕죔앦ꆣ 풪돇뽨ꆣ�퍞쪮웟쓪쇹퓂쪮웟죕轕ꆣ쉽驶뛾쓪죽퓂뛾쪮튻죕폖훃ꆣ
풪쪮죽쓪쪮뛾퓂뛾죕ꆣ틆맹쿂튲ꆣ 닽颷뽨ꆣ커뗂컥쓪냋퓂훃ꆣ 뎯돇뽨ꆣ
�퍞쪮웟쓪轕ꆣ폀닽풪쓪폖훃ꆣ룄쏻쉽커ꆣ풪웟쓪ꆣ폖룄黩뎯돇뽨ꆣ �뽨ꆣ
�퍞풪쓪ꆣ轕�훝ꆣ틔뽨臭賙ꆣ 쟱뽨ꆣ�퍞풪쓪ꆣ轕훝臭賙ꆣ듳驶웟쓪ꆣ
폖훃훝ꆣ 

훝ꆣ 퍞돇뽨ꆣ듳驶웟쓪헽퓂ꆣ컶캺훝쟱뽨횮퍞돇뗪ꆣ훃퍞돇뽨ꆣ 쟥�뽨ꆣ
듳驶웟쓪ꆣ틔쟥�뗪훃쟥�뽨ꆣ腋룮캺훝앒هى뽨腋ꆣ 

쿠훝ꆣ 鲫뽨ꆣ커뗂쯄쓪훃ꆣ 쇖酝뽨ꆣ커뗂풪쓪훃ꆣ컥쓪轕ꆣ�퍞쪮웟쓪쇹
퓂폖훃ꆣ 앒뫓뽨ꆣ 菈هى뽨ꆣ 쮮뽨ꆣ腋쳬땶죽쓪냋퓂룮훝ꆣ 

훝ꆣ커뗂쯄쓪웟퓂쪮쇹죕훃ꆣ�퍞쇹쓪쪮뛾퓂뻅죕轕ꆣ쪮웟쓪쇹퓂쪮웟죕迍훃ꆣ 
탅뽨ꆣ闾닽풪쓪쪮튻퓂ꆣퟍ쟠퍞달쪹욽ퟠꆣ훝짪했틆탅뽨ꆣ腋뽨쓏
뛾쪮텙냋뷇쯂쓏뛾텙훃돇ꆣ迄횮ꆣ 

탏훝ꆣ 냘죊뽨ꆣ쳬貚풪쓪냋퓂쪮쯄죕ꆣ룄黩裲즽뽨ꆣ 쟠즽뽨ꆣ돉쯄쓪냋퓂
轕ꆣ 

鮳훝ꆣ 쟺훜뽨ꆣ커뗂쯄쓪컶鮳훝훃ꆣ 쟥헄뽨ꆣ闾닽풪쓪죽퓂ꆣ腋쪡ꆣ럖죫럊
ꆣ욽뛷ꆣ쟺훜뗈죽뽨ꆣ 

크훝ꆣ 샨뽨ꆣ�퍞쪮웟쓪쇹퓂쪮웟죕ꆣ轕샨훝臭賙ꆣ춬죕轕쟥뽨ꆣ훁낲
쯄쓪쪮뛾퓂뛾쪮죽죕ꆣ훃뽨ꆣ 

뺰훝ꆣ酣뛾쓪헽퓂ꆣ鳦훝릭룟뽨ꆣ틋틀앦黩뺰훝ꆣ죔鳦훝퍞달쪹ꆣ훁첫뫍
쯄쓪쪮뛾퓂ꆣ鳦훝퍞달쪹틳�ퟠꆣ轕黩뺰욽뽨ꆣ迄횮ꆣ 



쳆믡튪 

 589

뗂훝ꆣ 驷뮯뽨ꆣ풪쪮죽쓪ꆣ饍몣�릝뛈쪹駠ퟠꆣ꺔뗀맜뗂훝낲뗂뽨ꆣ뛉هى
뫓쓏ꆣ앣تحج훝앒틘뽨뷓ꆣ폐맠볒뿚닝쫐튻쯹ꆣ헟ꆣ돉뗂�쫐놱쪮텙멂돇ꆣ
쏻뢣돇ꆣ룮맜菈낲뗂ꆣ욽풭ꆣ욽닽죽뽨컥뚼ꆣ훃뚼횪맜릴꺔ꆣ뎼뷱했듋훃잰볾
돇ꆣ뺉룴هى뫓앣تحج훝앒틘뽨貦낶ꆣ폖뻓낲뗂욽풭욽닽죽뽨뷧ꆣ붮뺳�ꆣ틗蓓
낲ꆣ럼했듋훃뽨ꆣ黩짏뽨ꆣ했틔驷뮯黩쏻ꆣ迄횮ꆣ ꙴ뽨ꆣ 낲쇪뽨ꆣ�퍞쪮
웟쓪ꆣ轕퍞훝臭賙ꆣ 

낲훝ꆣ 낲욽뽨ꆣ�퍞쪮웟쓪쇹퓂쪮웟죕ꆣ轕짮훝臭賙ꆣ 

뚨훝ꆣ 놱욽뽨ꆣ룄黩훒뽨ꆣ 셸�뽨ꆣ룄黩솢릝뽨ꆣ뛾뽨腋짱릦풪쓪쪮퓂룄ꆣ
훁짱لمح풪쓪뛾퓂컥죕ꆣ룷迍놾쏻ꆣ 쳆닽뽨ꆣ쳬貚풪쓪냋퓂뛾쪮쯄죕ꆣ룄黩틘
뽨ꆣ 컣顏뽨ꆣ졦驱춨쳬풪쓪ꆣ룄黩齯顏뽨ꆣ 낲쾲뽨ꆣ 췻뚼뽨ꆣ뛾뽨腋커뗂
쯄쓪훃ꆣ 

  山南道 

荊州。本大都督府。上元元年九月。置南都。改為江陵府。 荊門縣。貞元二十
一年六月置。 長寧縣。上元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析枝江縣置。為赤縣。二年六
月十四日。廢枝江縣。隸入長寧縣。大歷六年十月七日。廢長寧為枝江縣。 

襄州。 率道縣。天寶七載三月二十七日。改為宜城縣。 臨沮縣。武德二年。
置重州。貞觀元年。廢州來屬。開元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改為南漳縣。 樂鄉
縣。本鄀州。貞觀元年。州廢來屬。 鄧城縣。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襄州為襄
府。改臨漢縣於古城。為鄧城縣。 

隋州。 唐城縣。開元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以客戶編成十二鄉。置唐城縣屬焉。 

房州。武德元年。改為遷州。又于竹山置房州。貞觀八年。廢州入遷州。後卻置。 

金州。貞元元年五月。隸山南東道。天祐元年九月二十日。以金州為昭戎軍。管
均房二州。至三年四月。卻隸山南道。 石泉縣。聖歷元年。改為武安縣。神龍
元年改為石泉縣。後廢。貞元元年十二月。刺史姜公輔請復置。從之。 黃土縣。
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淯陽縣。大歷六年八月。併入洵陽。 洵陽縣。武
德元年置洵州。七年。州廢來屬。 平利縣。廢入西城縣。 

唐州。本顯州。貞觀元年。改為唐州。天祐三年四月。刺史孫審符奏。移理所於
泌陽縣焉。 平氏縣。武德三年置。五年州廢。縣割入湖州。貞元元年。廢湖州
來屬。 湖陽縣。武德三年置湖州。貞觀元年又廢。 上馬縣。武德元年置。貞
觀元年廢。開元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又置。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又改為泌陽。 

鄧州。 南陽縣。聖歷元年五月十一日。改為武臺縣。神龍元年。復為南陽縣。 
向城縣。武德三年。隸淯州。八年。廢屬北澧州。貞觀六年。州廢來屬。聖歷元
年五月一日。改為武清縣。神龍元年二月五日。復為向城縣。 新城縣。天寶元
年八月二十四日。復改臨湍縣。 菊潭縣。開元二十四年九月一日置。 淅陽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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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歲通天元年七月一日置。 內鄉縣。舊淅陽。武德二年置淅州。貞觀八年。州
廢來屬。 

歸州。武德二年置。 興山縣。貞觀十七年。以大清鎮置縣。 

夔州。隋信州。武德二年二月。改為夔州。 

均州。貞觀八年。復以淅陽置。貞元元年五月。以均州隸山南東道觀察使。天祐
二年九月。以金州為昭戎軍。割隸焉。至三年四月。又卻割屬山南東道。 豐利
縣。武德元年廢上洛郡。隸上州。貞觀八年。州廢來屬。 

商州。 上津縣。武德元年置上州。八年。州廢為上津縣。來屬。 安業縣。萬
歲通天元年置。 

渝州。 萬壽縣。武德三年置萬春縣。五年。改為萬壽縣。 南平縣。貞觀四年
置州。八年改霸州。十二年。州廢來屬。 

集州。 通平縣。武德二年。移靜州於此。貞觀十年六月七日。州廢來屬。 

郢州。貞觀元年廢。十七年置。 富水縣。武德四年屬溫州。貞觀十七年。州廢
來屬。 

璧州。武德八年置。 諾水縣。武德八年。分巴州置。 太平縣。開元二十三年
六月三日置。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巴東縣。 

渠州。 始安縣。天寶元年八月。改為渠江縣。 

忠州。武德元年。改為臨州。貞觀八年。復改為忠州。 清水縣。武德二年置。
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桂溪縣。 

洋州。 真符縣。開元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置華陽縣。天寶八載閏六月四日。
改為真符縣。仍隸京兆府。十一載五月十一日。卻隸洋州。 

萬州。武德二年置南浦州。貞觀八年。改為萬州。 

涪州。武德元年。以渝州之涪陵鎮置州。元和三年七月。復以涪州隸黔中道。涪
州案疆理。以黔管接近。頃年割附荊州。至是復舊。 賓化縣。貞觀十一年置。 

硤州。 宜都縣。武德二年置江州。貞觀八年。州廢來屬。 

利州。 義清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允山縣。 

蓬州。 安固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良山縣。 宕渠縣。寶歷元年八
月以宕渠縣。合入蓬山縣。 

合州。 巴水縣。開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置。 銅梁縣。長安三年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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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州。 鳴水縣。長慶元年八月廢。 

通州。 巴渠。新寧等縣。太和三年。興元府奏。通州元管九縣。寶歷二年停廢。
伏緣本府租稅最重。開州獨稱殷羨。請割巴渠州見管三縣內攤配。從之。 

興元府。興元元年六月。敕梁州昇為興元府。官員資敘。一切同京兆河南府。寶
歷元年九月。山南西道節度使裴度奏。興元府廢金牛縣為鄉三。洋州廢洋源縣為
鄉五。閬州廢岐平縣為鄉四。利州廢景穀縣為鄉五。通州廢三岡縣為鄉四。廢石
鼓縣為鄉五。巴州廢奇章縣為鄉四。廢盤道縣為鄉五。蓬州廢郎池縣為鄉六。廢
良山縣為鄉六。集州廢通平縣為鄉十。璧州廢廣納縣為鄉六。渠州廢大竹縣為鄉
三。廢潾水縣為鄉三。鳳州廢黃花縣為鄉二。開州廢萬歲縣為鄉六。準今年二月
敕。廢金牛等十六縣為鄉。令並隨便近割隸屬諸縣訖。 

  隴右道。 

涼州。 神烏縣。證聖元年。改為武威縣。神龍元年二月。復為神烏縣。 番禾
縣。天寶三載三月初六日。改為天寶縣。 嘉麟縣。神龍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置。
景龍元年廢。先天二年復置。 

疊州。武德二年置。 

芬州。武德元年。移于常芳城內。貞觀三年。移於芳州。神龍元年。廢芬州為常
芬縣。隸疊州。 

伊州。 納職縣。開元十五年二月九日置。 

沙州。武德五年改隋瓜州為西沙州。貞觀七年去西字。為沙州。天寶末。陷西戎。
大中五年七月。刺史張義潮。遣兄義潭。將天寶隴西道圖經。戶籍。來獻。舉州
歸順。至十一月。除義潮檢校吏部尚書。兼金吾大將軍。充歸義節度。河沙甘肅
伊西等十一州管內觀察使。仍許于京中置邸舍。 

鄯州。 鄯城縣。儀鳳二年置。 

河州。 安昌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日改為鳳林縣。 

廓州。 化隆縣。先天元年改為廣威縣。 

蘭州。 金城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五泉縣。 

洮州。開元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廢臨州為洮州。 

秦州。舊陷吐蕃。大中三年八月收復。四年二月割隸鳳翔。 

武州。大歷二年五月十一日置。尋陷吐蕃。至大中三年七月。邠州節度使張君緒
奏。收復蕭關。復置武州。 清水縣。大中三年八月。鳳翔節度使李玭收復。仍
隸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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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道。 

揚州。武德七年。改為邗州。九年。改為揚州大都督府。 海陵縣。武德三年置
吳州。七年。州廢來屬。先天二年三月復置。 江陽縣。貞觀十八年五月十八日。
分江都縣置。 六合縣。武德七年置方州。貞觀元年。州廢來屬。 揚子縣。開
耀元年正月十二日。廢揚子鎮為縣。來屬。 

楚州。武德初。海州人臧君相據此。四年歸附。立東楚州。八年乃改為楚州。 淮
陰縣。武德七年廢。乾封三年又置。 盱眙縣。文明元年十月。改為建中縣。尋
復本名焉。 

光州。元和十三年五月。割隸淮南。 殷城縣。隋義州。貞觀元年。州廢來屬。 
安樂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仙居縣。 

壽州。 霍山縣。武德四年廢鎮為霍州。貞觀元年。州廢來屬。 盛唐縣。神功
元年九月二十日。改武昌縣。景雲元年七月二十日。改霍山縣。開元二十七年改
名。 

沔州。建中元年四月。析入黃州。四年三月復置。寶歷三年。武昌節度使牛僧孺
奏。沔州。鄂州隔江。相去纔餘一裏。其州請併省。漢陽儀州兩縣。並割隸鄂州。
從之。 

安州。 應城孝昌二縣。元和三年五月。並入雲夢縣。後又置。 吉陽縣。同上
年月並入應山縣。後又置。 

黃州。 麻城縣。元和三年三月。並入黃岡縣。後又置。 

申州。太和十三年五月。割隸鄂州。後卻隸淮南道。 

滁州。 永陽縣。景龍三年置。 

和州。 含山縣。武德八年廢。長安四年。又置為武壽縣。神龍元年二月。復為
含山縣。 

舒州。 宿松縣。武德四年置嚴州。七年。州廢來屬。 

盧州。 襄安縣。武德二年。改為巢縣。 

蘄州。 蘭溪縣。武德四年置。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蘄水縣。 永寧縣。
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廣濟縣。 

  江南道。 

潤州。 金壇縣。垂拱四年七月十八日置。 上元縣。武德七年。置蔣州金陵縣。
八年。又廢蔣州。九年。移于白下縣。屬潤州。貞觀七年。改為江寧縣。至德二
載正月十六日。置江寧郡。乾元元年。改為昇州。寶應元年四月十五日廢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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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二年二月六日。改為上元縣。 曲阿縣。武德二年六月置雲州。五年四月。改
為簡州。以崔順為刺史。八年四月州廢。屬潤州。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
丹陽縣。 

常州。 武進縣。武德三年置。貞觀元年廢。垂拱二年三月三日又置。 

蘇州。 長洲縣。萬歲通天元年七月四日分吳縣置。 嘉興縣。武德七年置。貞
觀元年廢。景雲二年又置。先天二年又廢。開元五年七月又置。 華亭縣。天寶
十載置。 海鹽縣。貞觀元年廢。景雲二年置。先天二年廢。開元五年七月又置。 

湖州。開元七年置。仍於烏程縣。 臨溪縣天授二年。置武原縣。景雲二年。改
臨溪縣。天寶元年。改為德清縣。 安吉縣。武德七年廢。麟德元年八月五日又
置。 

杭州。武德六年六月置。 於潛縣。武德七年六月置潛州。至其年八月。以水路
不通。州廢來屬。 新城縣。永淳元年五月二日分富陽縣置。 臨安縣。垂拱四
年置。 紫溪縣。聖歷元年正月三十日改為武隆縣。神龍元年三月改為唐山縣。
大歷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廢。 

宣州。 太平縣。天寶十一載三月九日。析涇縣置之。 涇縣。武德三年置南徐
州。其年改猷州。八年。州廢來屬。 溧陽縣。乾元元年六月十六日。割屬昇州。
二年六月十三日。割屬宣州。其年十一月十六日。又屬昇州。上元元年七月十三
日。隸宣州。十二月七日。又屬昇州。寶應元年四月五日。昇州廢屬焉。 旌德
縣。寶應二年二月。析太平縣置。 寧國縣。隋置。武德六年廢。天寶三載復置。 

婺州。 烏傷縣。武德七年。改為義烏縣。 武義縣。天授二年置。 東陽縣。
垂拱二年二月三日。分義康縣置。 蘭溪縣。鹹亨五年八月十五日。割金華縣置。 
永康縣。武德八年置。 

衢州。武德四年割婺州置。八年廢。垂拱二年三月十三日復置。 須江縣。武德
四年八月。分信安置。八年廢。永昌元年又置。 玉山縣。證聖二年。置龍邱縣。
貞觀八年。置婺州。垂拱二年廢。 盈川縣。如意元年。分龍邱縣置。元和七年
正月。廢入龍邱。信安二縣。 常山縣。鹹亨五年置。 

台州。 象山縣。神龍二年六月六日置。廣德二年十二月九日。割屬明州。 始
豐縣。貞觀八年置。上元二年二月六日。改為唐興縣。 寧海縣。永昌二年二月
置。 永寧縣。上元二年四月一日。析臨海縣置。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
黃巖縣。 

明州。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析越州鄮縣置。以秦昌舜為刺史。仍置奉化。
慈谿。翁山等縣。慈谿以房琯為縣令。翁山以王叔通為縣令。廣德元年三月四日。
因袁晁賊廢。長慶元年三月。浙東觀察使薛戎上言。明州北臨鄞江。城池卑隘。
今請移明州於鄮縣置。其舊城近南高處置縣。從之。 



唐会要 

 594

越州。 會稽縣。武德四年置。貞觀元年廢。 山陰縣。垂拱二年三月十三日。
分會稽置。大歷二年十二月七日權廢。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刺史陳少遊又奏置。
元和七年五月。隸入會稽。蕭山。兩縣。十年二月復置之。 剡縣。武德四年置
嵊州。八年廢。依舊為縣。 永興縣。儀鳳二年。割會稽置。天寶元年八月二十
四日。改為蕭山縣。 餘姚縣。武德四年置姚州。七年五月。州廢來屬。 

饒州。 新昌縣。武德五年。析鄱陽置。後廢。開元四年又置。天寶元年八月十
四日。改為浮梁縣。 

福州。隋泉州。武德八年。改為豐州都督府。貞觀元年。廢為泉州。久視元年。
置武榮州。景雲二年。改為閩州。開元十三年。復改為福州。 侯官縣。長安二
年。析閩縣置。元和三年三月。並侯官。長樂。入閩縣。福唐兩縣。並將樂縣入
建安。邵武兩縣。觀察使陸初准例省之。於舊縣各置場官一。刻木為印。徵其租
稅。居人不便。至五年四月又置。 萬安縣。聖歷二年置。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
日。改為福唐縣。 溫麻縣。長安四年置。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長溪縣。 

泉州。景雲二年。分武榮州置。 南安縣。武德五年置豐州。貞觀元年。州廢來
屬。 莆田縣。武德五年三月置。 清源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仙遊
縣。 

汀州。大歷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移于長汀縣白石鄉。 黃連縣。天寶元年。改
為寧化縣。 

漳州。垂拱二年九月置。 漳浦縣。 雜羅縣。改為龍巖縣。並天寶元年八月二
十四日敕置。 懷恩縣。垂拱二年九月置。 

潮州。 潮陽縣。永徽四年廢。先天二年置。 

建州。武德四年置。 浦城縣。武德四年為興吳縣。天授二年。改為武寧縣。神
龍元年。改為唐興縣。天寶元年八月。改為浦城縣。 

邵州。武德六年置梁州。貞觀十年。改為邵州。 邵陽縣。武德四年置建州。貞
觀元年改為縣。 武岡縣。隋為武攸。武德四年。改為武岡。 

郴州。 義章縣。武德四年廢。八年又依舊置。 南平縣。武德七年。改為臨武
縣。鹹亨二年。又析置南平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藍山縣。 高亭縣。
長壽二年置。 安陵縣。開元十年置。 扈陽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
義昌縣。 

潭州。 瀏陽縣。景龍二年置。 湘潭縣。天寶八載八月三十日。移於路口置。 

嶽州。 昌江縣。神龍三年置。 華容縣。垂拱三年。改為容城縣。神龍元年二
月。復為華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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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州。 衡陽縣。武德初。蕭銑改為臨蒸縣。因茲不改。至開元二十年。復改為
衡陽縣。 茶陵縣。武德七年置。貞觀七年省。聖歷元年復置。 

吉州。 安福縣。武德五年置潁州。後改為福縣。十年州廢。 永新縣。顯慶四
年置。 

虔州。 南安縣。永淳元年。析南康置。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信豐縣。 
大庾縣。神龍元年置。 安遠縣。貞元四年八月四日置。 

道州。貞觀元年。初置南營州。至八年。改為道州。十七年六月十七日。並入永
州。上元二年十月十八日又置。 唐興縣。蕭銑置梁興。貞觀八年。改為唐興縣。
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復為延唐縣。 江華縣。文明元年。改為雲谿縣。神龍
元年二月復舊焉。 宏道縣。天寶元年十月二十五日置。 大歷縣。大歷二年七
月二十六日。置括州括蒼縣。大歷十四年五月。改括州為處州。括蒼縣為麗水縣。 

洪州。 分寧縣。貞元十六年二月置。 豐城縣。天祐二年十二月。改為吳臯縣。 

撫州。 南豐縣。開元八年三月置。 

信州。 貴溪縣。永泰元年十月。分弋陽縣置。 永豐縣。元和七年正月。廢入
上饒縣。 

歙州。 歸德縣。大歷四年二月。廢入休寧縣。 北野縣。太歷四年二月。廢入
歙縣。 婺源縣。開元二十八年正月十日置。 

睦州。 清溪縣。舊名上字。與憲宗廟諱同。永貞元年十二月。改清溪縣。 

池州。永泰元年十月。分宣州。饒州。歙州。戶口。於青陽。秋浦縣置。以秋浦。
青陽。至德並析置右埭等四縣。隸之。 

溫州。上元二年四月析括州永嘉。安固二縣置。 樂安縣。 永寧縣。上元二年
四月。析臨海縣置。 

  劍南道。 

成都府。 蜀縣。貞觀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分成都縣置。 犀浦縣。垂拱二年三
月二日。分成都縣置。 廣都縣。龍朔三年八月十六日。分雙流縣置。 東陽縣。
久視元年十二月三日置。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靈池縣。 溫江縣。隋萬春
縣。貞觀元年。改為溫江縣。 

漢州。垂拱二年三月三日。分益州雒縣置。 金堂縣。鹹亨二年三月置。 

彭州。垂拱三年三月。分益州九隴縣置。 九隴縣。武德三年置濛州。貞觀元年
廢。 導江縣。隋汶山縣。武德元年改為龍盤縣。隸濛州。尋改為灌寧縣。二年
改為導江縣。 唐昌縣。儀鳳元年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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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州。垂拱二年三月。分益州晉元縣置。 唐安縣。義寧二年。置唐隆縣。天後
改為武隆縣。神龍元年二月。復為唐隆縣。先天元年。改為唐安縣。 

綿州。 興聖縣。開耀二年正月十八日。割巴西縣置。 昌明縣。先天元年置。 
涪城縣。大歷十三年五月。隸梓州。 

姚州。長安二年置。尋廢入雋州。垂拱元年又置。並長明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
四日。改為南瀘縣。 

黎州。長安二年置。神龍三年廢。開元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置。 

果州。武德四年置。 

邛州。 大邑縣。鹹亨四年。析晉原縣置。 

雅州。 百丈縣。貞觀八年置。 飛越縣。儀鳳四年置。 

眉州。 崇山縣。先天元年。改為彭山縣。 

雋州。先廢。大歷四年正月。割邛州蒲江。臨溪兩縣。復置之。太和六年五月。
西川奏移於登臺城。 可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西瀘縣。 會川縣。上
元二年徙邛都置。 

梓州。元和元年十月。以平劉闢，乃割西川所管資。簡。陵。榮。昌。瀘等六州
隸東川。至四年正月。以東川所部。跨制太遠。武元衡論奏。復隸西川。榮州義
縣。瀘州合江縣。元和十三年五月。東川節度使李逢吉。請各移於舊縣界址。以
便水陸貿遷。從之。 

維州。恭州。武德七年正月。開白狗等羌置之。天寶亂。沒入吐蕃。大中三年九
月。西川節度使杜悰奏。收復蓬州蓬池縣。開成三十年四月置。 

牢州。貞觀二十一年二月置。隸雋州都督府。 

榮州。武德二年。割資州於公井縣。貞觀六年。移於大牢縣。永徽二年。移於旭
川縣。 威遠縣。貞觀六年六月置。 大牢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應
靈縣。 

靜州。永徽四年十月九日置。 

茂州。武德四年五月。立為南會州。貞觀八年。改為茂州。 

劍州。永徽五年正月十五日。置為始州。先天二年四月十日復舊焉。 劍門縣。
聖歷二年置。 

遂州。 唐興縣。開耀元年正月十七日置。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為篷溪縣。 
遂寧縣。景龍元年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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閬州。先天二年。改隆州為閬州。 

簡州。武德二年置。元和四年正月。以東川所部復隸劍南西川。 

悉州。永徽六年。分松州左封縣置也。 

龍州。開元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分戎州置。後停。 

殷州。開元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分戎州置。後停。 

昌州。乾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分資。普二州置。 

  嶺南道。 

廣州。 大寧縣。垂拱三年置。 四會縣。武德四年置南浽州。貞觀八年。改為
湞州。十三年。州廢來屬。 懷集縣。武德五年置威州。貞觀元年廢。 Ù 洭縣。
武德五年置洭州。貞觀元年。州廢來屬。 

柳州。武德四年。置南昆州。貞觀八年。改柳州。 洛漕縣。元和十三年正月。
桂州奏。洛封縣元置在洛漕山側。請改洛漕縣。從之。 

韶州。 湞昌縣。光宅元年。割始興縣置。 

康州。武德六年。置南康州。貞觀十二年。除南字。 

桂州。長慶二年十二月。桂管觀察使殷侑奏。當管縣名與陵號同。及與諸州縣名
同。總四縣。一縣與肅宗陵號同。桂州建陵縣。今按圖經牒。有脩仁鄉。伏請改
為脩仁縣。永豐縣。與信州永豐縣同。按圖經。縣下有豐水。請改為豐水縣。富
州開江縣。與開州開江縣同。按圖經。江係馬援所開。請改為馬江縣。唐州平原
縣。與德州平原縣同。按圖經。縣下有思和水。請改為思和縣。從之。 荔浦縣。
貞觀三年置。十三年廢。 臨源縣。大歷三年五月。改為全義縣。 

邕州。 

藤州。元隸容州。鹹亨三年五月。割隸邕州。 

瀼州。 

籠州。 

環州。 

古州。貞觀十七年置。 

業州。大歷五年十一月。改為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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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州。貞觀八年置。 

富州元和十年正月。桂州觀察使奏。請移歸舊城。乃從之。 

巖州。元隸容府。鹹亨三年五月。割隸邕州。 安樂縣。元和十三年十月。容管
經略使奏。巖州為黃洞賊所陷。請置行巖州于安樂縣。從之。 

林州。貞觀九年。改為繡州。 

竇州。武德四年。置南扶州。貞觀八年改焉。 

靜州。貞觀八年。改南富州。 

潘州。武德四年。置南宕州。八年。改為潘州。 

貴州。武德四年。置南尹州。貞觀八年。改為貴州。 

方州。武德四年置。貞觀五年。又改為澄州。 

橫州。同上年月置為南簡州。貞觀八年。改為橫州。 

蒙州。貞觀八年。置南恭州。後改焉。 

黔州道費。夷二州。貞觀四年九月開蠻置。 

溱州。貞觀八年置。垂拱二年改焉。開元十年復舊。大歷五年十一月。改為? 州。 

?州。本沆州。長安四年置舞州。開元十二年。又改為鶴州。思州。貞觀八年。
改勢州為思州。 

黨州。建中二年六月。並入平琴州。改為黨州。 

瓊州。貞觀五年置。十三年廢。貞元十五年十月。嶺南道節度使李復奏。收復瓊
州。表曰。瓊州本隸廣府管內。乾封中。山洞草賊反叛。都督李逸控馭失所。遂
致淪陷。已經一百餘年。臣差判官監察禦史姜孟京。崖州刺史張少逸等。悉力致
討。累經苦戰。方克舊城。便令降人開翦荊榛。建立城柵。屯集官軍。臣竊觀瓊
州控壓賊洞。若移鎮軍在此。必冀永絕姦謀。伏望昇為下都督府。仍加瓊崖振儋
萬安等五州招討遊奕使。其崖州使額。請停之。 

崖州。 臨高縣。貞觀七年。割屬瓊州。 瓊山縣。貞元七年十一月。合瓊山容
瓊為一縣。 

交州。 安南。南定二縣。貞元八年六月復置。 

哥富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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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思州。 

安德州。貞元十二年七月。析安南縣置。 慕化縣。正義縣。已上兩縣。上字與
憲宗廟諱同。永貞元年十月。改為慕化正義縣也。 

巒州。舊名淳。與憲宗廟諱同。永貞元年十二月。改為巒州。 

橫州從化縣。舊名淳風。與憲宗廟諱同。永貞元年十二月。改為從化縣。 

南寧州。鹹通六年三月四日。黔中經略使盧潘奏。於清溪鎮置。從之。 

  十二衛 

武德元年。諸衛因隋舊。並為府。至龍朔二年二月四日。並去府字為衛。 

左右衛。 武德元年二月。因隋舊制。為左右翊衛。五年十月。去翊字。但為左
右衛。 

貞觀十六年十月。上謂左衛大將軍李大亮曰。公敦懿其心。誠善事主。每行夜自
當丙夜。遣郎將中郎將行甲乙丁戊等夜。身先於人。真將軍也。 

開元六年六月四日敕。左右衛郎將。及諸四色官等。不在配雜差之限。 

左右驍騎。 光宅元年。改為左右武威。神龍元年。復改為左右驍衛。 

左右武衛。 光宅元年。改為左右鷹揚衛。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復改為左右武衛。 

左右威衛。 光宅元年。改為左右豹韜衛。神龍元年。復改為左右威衛。其年七
月。又改為左右屯衛。景雲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又改為左右威衛。 

左右領軍衛。 龍朔二年。改為左右戎衛。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復為左右
領軍衛。光宅元年。改為左右玉鈐衛。神龍元年。復改為左右領軍衛。 

左右金吾衛。 武德四年。因隋舊制。為左右武候府。龍朔二年。改為左右金吾
衛。 

貞觀十年十二月。馬周奏。請街置鼓。罷傳呼。 

神龍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敕。諸街鋪並令左右金吾中郎將自巡。仍各加果毅兩人助
巡隊。 

景雲二年五月七日敕。左右衛將軍。縱非當上日。每日一人押仗。其左右金吾將
軍。亦一人押仗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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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敕。左右金吾內外廊。所緣牆壁廊宇器械等破碎。並宜於
當色月番人中。簡擇巧兒。隨事脩理。如更別創造。緣牆宇所須一切已上。俱錄
狀奏。仍永為恆式。 

寶應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左金吾將軍臧希晏奏。諸街鋪鼓。比來依漏刻發聲。從
朝堂發遠處。每至夜纔到。伏望今日已後。減常式一刻發聲。庶絕違犯。敕旨。
依奏。 

大歷三年十月三日敕。左右金吾引駕仗。自今已後。每仗置判官兩人。左右街使。
置判官一人。並取金吾將軍衛佐充。二周年放選。優與處分。至十二年六月八日
敕。考滿後。任依常式。不在成優放選。至十四年七月敕。左右金吾引駕仗三衛
等。承前以來。抽充三番將軍手力。及都知判官等處。並承旨省中承符驅使。仍
取資課。供用禁衛之人。不合擅離職掌。自今以後。宜一切停止。 

建中元年七月。詔以鴻臚寺所統左右威邊營隸金吾。貞元二年九月敕。諸衛上將
軍。自今以後。每朝。下馬至朝堂以來。宜令左右金吾作等級差人引接。其朝退。
亦送至上馬處。至二年閏二月八日敕。四月一日以後。五更二點放鼓契。九月一
日以後。五更三點放鼓契。日出後二刻傳點。三刻進坐牌。 

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左右金吾引駕仗奏。以舊例驅儺侲子等。金吾將軍以下。並
具襴笏。引入閤門。謹案大儺者。所以驅除群厲。合資威武。其光儀襴笏之制。
常參朝服。舊制未稱。今後請各衣錦繡。具巾襪。帶儀刀。部引出入。則與事合
宜。從之。 

太和二年三月。左右金吾引駕仗奏。臣伏以宿衛官健。素有名額。因循相習。漸
慢常經。臣自授任以來。每懷憂懼。縱寬屍祿。何敢敗官。況臣丙夜自當。竊希
往? 。西點親至。備聞前規。據人數纔二百以來。準元額不及大半。去二月十三
日。已具陳奏。令臣搜求諸頭? 賸。量減所由資課。詢謀舊例。斟酌事情。遂遣
抽收四百四十名。人數既足。他處驅使。亦無欠闕。輒具條流。伏乞敕臣當司。
永為遵守。敕旨。依奏。 

會昌三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金吾左右衛副使。近者。未一年。即以替換。皆
因請託。莫展勤劬。後望令三考滿。即與換。非時不得替換。敕旨。依奏。 

左右監門衛。 皇朝左右監門府。置大將軍中郎將等。龍朔二年。改為監門衛。
舊制。凡京司應以籍入宮殿門者。皆本司具其官爵姓名。以移牒其門。若流外官
雜色人。並具紀年紀顏狀。門人送於監門者。皆勘同。然後聽入。凡財物器用應
入官者。所由以籍傍取左監門將軍判。門司檢以入之。應出宮者。所由以籍傍取
右監門將軍判。門司檢以出之。其籍月一換。 

左右千牛衛。 武德初。為左右府。顯慶元年。改為左右千牛衛。龍朔年。改為
左右奉宸衛。鹹亨年。復為左右千牛衛。 

延和元年五月二十八日敕。千牛將軍中郎將等。若有假故。每日通融一人揮仗。
大將軍。 神龍元年二月十九日置。以安國相王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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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牛。 龍朔年。改為奉裕。鹹亨年。復為千牛。光宅年。又改為奉裕。神龍元
年二月。復為千牛。至今不改。永徽元年。尚書左僕射褚遂良請千牛不簡嫡庶。
上表曰。臣聞主祭祀之裔。必貴於嫡長。擢文武之才。無限於正庶。故知求賢之
務。有異承家。前王制禮緣情。於斯為極。永嘉以來。王塗不競。在於河北。風
俗頓乖。嫡待庶若奴。妻禦妾若婢。廢情虧禮。轉相因習。構怨於室。取笑於朝。
莫能自悛。死而無悔。降及隋代。斯流遂遠。獨孤後罕雎鳩之德。同牝雞之晨。
普禁庶子。不得入侍。自始及末。怨聲未弭。聖朝禦歷。深革前弊。人以才進。
不論嫡庶。於茲二紀。多士如林。今者簡千牛舍人。方為此制。臣竊思審。於理
未安。何者。母以子貴。子不緣母也。今以母非正室。便令子無貴仕。則趙衰孕
於越婢。遙集產于胡嫗。田文枚臯。皆妾子也。文則播美於強齊。臯則有聲於大
漢。未聞前載。有所間然。儻側室之子。負材而不用。君棄之於上。家輕之於下。
忠孝莫展。友愛無施。如此等人。豈不怨憤。雖隔千牛之選。仍許二衛之官。色
類乃復稍殊。捍禦至竟無別。若唯才是用。人自甘心。一彼一此。異端斯起。至
如昨來檢責粗人。公孫武達及崔仁師等兒。多是嫡子。故知善惡由乎積習。邪正
寧限嫡庶。必然之理。不言可明。 

開元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准令。千牛二中上考。始進一階。既是衛官。又須簡
試。全依職事。頗亦傷淹滯。若五考滿者。折為四考。四考滿者。折為三考。三
考折為二考。二考折為一考。更有賸考。亦准此通折。出經一考。不在折成。其
進馬考既稱第。宜倍折。 

貞元七年十二月五日。兵部奏事條。取門地清華。容儀整肅。年十一已上。十四
已下。試讀一小經。兼薄解弓馬。其蔭取嗣王任常品四品已上清資官。宰輔及文
武職事正二品已上官。禦史大夫。諸司卿監。國子祭酒。京兆河南尹子孫主男。
見任左右丞。諸司侍郎。及左右庶子。應前任並身役蔭者。三品已上官。仍須兼
三品已上階。其見任官蔭。並不須階。庶孽酗酒腋疾等。並不應限。一蔭之下。
不得兩人應補。並周親有見任千牛。亦不在應限。所用蔭若是攝試檢員外兼官等。
非正闕釐務者。並不在應補限。應用贈蔭者。須承前歷任清資。事兼門地。與格
文相當者。其贈蔭降品。請準格處分。敕旨。依奏。 

諸衛中郎將。 永徽三年八月二十日。避太子諱。改中郎為旅賁。改郎將為翊軍。
司階二員。中候三員。司戈執戟各五員。並天授二年四月五日置。 

冑曹。 舊為鎧曹。垂拱元年二月。改為冑曹。 

統軍。 興元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敕。六軍宜各置統軍一人。秩從二品。 

上將軍。 貞元二年九月一日敕。六軍先已有敕。各置統軍一人。十六衛宜各置
上將軍一人。秩從二品。其左右衛及左右金吾衛上將軍俸料隨軍人馬等。同六軍
統軍。其諸衛上將軍。次於統軍支給。自今已後。內文武官闕。于文武班中才望
相當者。相參敘用。仍待已後各改事。於本衛量置衛兵。所司續商量條件。奏聽
進止。仍舉故事。置武班。朝參其廊下食。亦宜加給。稍令優厚。 

大歷四年七月敕。入閤升殿中郎將等。帶刀升殿。職掌不輕。宜委中書門下。精
加選擇。仍以品第於廊下。別與置廚。其千牛郎將宜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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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元年九月十三日敕。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驍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
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等上將軍。大將軍。宜於入宿。至四年二月敕。選人南
北衙宿衛。前任京官等。前銜帶衛者。依資並予京官。 

十一年正月。敕置四品以下武官。以授四夷歸附者。仍定懷化大將軍以下俸錢有
差。初。顯慶三年。以四夷君長來朝者多。乃置懷德歸化將軍以授之。仍隸諸衛。
至是。上以降附者名位有差。故增置中郎將以下員。按國史本紀及實錄。並為懷
德歸化將軍。而職官要錄。與級令及六典。為歸化懷德將軍。二說不同。當有誤
者。 

太和四年五月。兵部奏。伏以三衛出入禁署番署子弟。期於恭恪。近日頑弊。皆
非正身。諸衛公然納資。訪聞亦不雇召士庶。假廕混雜搢紳。隙既一開。姦濫坌
入。實宜杜絕。以序彜倫。其資廕三衛。並請停廢。冀清流品。式茂皇猷。敕旨。
依奏。 

開成元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入閤升殿接狀中郎。準故事。合是左右千牛衛中郎。
比緣用人未精。去年一時除縣主婿四人。臣昨日令勘尋。左仗一人身亡。準舊例。
便是金吾仗司於諸衛中郎差替。並不申中書門下。臣等商量。從今以後。左右千
牛中郎將闕人。及在假故。遇入閤日。望令金吾司申中書門下。於南省郎官中權
定擇差訖。先具名銜申中書門下。如臨日。揀擇差遣不及。則闕而不補。冀免乖
雜。其郎官兼中郎有假故。都督便於郎官中權定充替。仍先具狀申中書門下。敕
旨。依奏。 

天復三年二月。以宰相崔允守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衛。四月。崔允奏。六軍
十二衛名額空存。實無兵士。京師侍衛。亦藉親軍。請每軍召募一千一百人。共
置六千六百人。從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 

  東宮諸衛 

左右衛率府。 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典戎衛。咸亨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復舊。 

左右司禦率府。 龍朔二年。為左右司禦衛。咸亨元年。改宗衛。景雲二年八月
二十八日。改為司禦率府。 

左右清道率府。 龍朔年為左右清道衛。咸亨年改為虞候。神龍元年。復為左右
清道率府。 

左右監門率府。 龍朔年改為崇掖衛。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為鶴禁府。神龍元
年。復為左右監門 

內率府。 龍朔年改為神裕衛。鹹亨年復為內率府。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為左
右奉禦率府。神龍元年復舊。興元元年十月。詔軍衛及率府五品已上正員武官。
得替及以理去任者。宜令兵部。準五品已上文官例。每年作限條件聞奏。 

唐會要卷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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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城諸軍 

武德三年七月十一日。高祖以天下未定。將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乃下詔曰。
周置六軍。每習蒐狩。漢增八校。畢選驍勇。故能化行九有。威震百蠻。況今伊
洛猶蕪。江湖尚梗。各因部校。序其統屬。改復鉦鐸。創造徽章。取象天官。作
其名號。於是置十二衛將軍。分關內諸府隸焉。每將軍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
重者為之。督以耕戰之事。軍名傅奕所造。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
富平道為元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
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邠州道為招搖軍。西麟州道為遊奕軍。涇州道為天
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至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廢。八年五月。以突厥為患。復置
十二軍。 

羽林軍。 貞觀十二年十一月三日。於元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其
兵名曰飛騎。中簡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為百騎。上遊幸。則衣五色袍。乘六閑
馬。賜猛獸衣韉以從之。至永昌元年十月二十八日。改百騎為千騎。至景雲元年
九月二十七日。改千騎為萬騎。 

垂拱元年五月十七日。置左右羽林軍。領羽林郎六千人。至天授二年二月三十日。
改為左右羽林衛。以武攸寧為大將軍。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又改為左右羽林軍。
張柬之等將誅張易之兄弟。引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籌其事。謂曰。將軍在此間幾
年。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將軍擊鐘鼎食。腰懸金紫綬。貴寵當代。位極武臣。
豈非大帝之恩。將軍既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宮中。逆豎張易
之兄弟擅權。朝夕危逼。宗社之重。在於將軍。誠能報恩。正屬今日。多祚曰。
苟緣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即引天地神祇為要誓。辭氣感激。
義形於色。及平內難。封遼東郡王。至景雲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又改為左右羽林
軍。乾元元年十月四日。敕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軍文武官。並昇同金
吾四衛。 

神龍元年。田歸道為殿中監。押千騎。宿衛于元武門。敬暉之討張易之昌宗也。
遣使就索千騎。歸道既先不預其謀。拒而不與。及事定。暉等欲誅之。歸道有辭。
免令歸第。中宗嘉其忠壯。拜太僕少卿。 

二年七月二日敕。左右羽林飛騎廚食。准國子監例。委軍司自定官典押當。 

景龍元年十月。停戶奴為萬騎。先天二年正月詔。往者計戶充軍。使二十一入募。
六十出軍。多憚劬勞。鹹欲避匿。不有釐革。將何致理。應令天下衛士。取年二
十五已上者充。十五年即放出。頻經征鎮者。十年放出。自今後。羽林飛騎。並
於衛士中簡補。 

開元十年九月二十七日敕。駕在京。左右屯營。宜於順義景風門內安置。北衙亦
著兩營。大明北門安置一營。大內北門安置一營。駕在東都。左右屯營於賓曜右
掖門內安置。兼於元武北門左右廂。各據地界。繞宮城分配宿衛。十八年十一月
五日敕。應補萬騎。宜待本使挾名錄奏。敕下然後給食糧者。二十六年十一月。
析左右羽林軍置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或出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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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寶五載三月十八日敕。應募飛騎。請委郡縣長官。先取長六尺。不足。即選取
五尺九寸已上。灼然闊壯。膂力過人者。申送。 

七載七月二十日敕。左右羽林軍飛騎。請准後加數。通舊一萬五千人為定額。六
番上下。至德二年十月十四日。左右神武兩軍。先取元扈從官子弟充。如不足。
任於諸色中簡取二千人為定額。其帶品人。並同四軍例。白身准萬騎例。仍賜名
神武天騎。永為恆式。 

寶應二年六月。以前淮西節度使安州刺史王仲昇。為右羽林大將軍知軍事。仍兼
禦史大夫。六軍將軍兼憲官。自此始也。 

廣德二年正月敕。左右神武等軍。各一千五百人為定額。左右羽林軍。各以二千
人為定額。 

貞元三年五月。左右神武等軍各加將軍一員。上以諸道大將有功勞者。將擢掌禁
兵。故增其官員以待之。仍以浙西大將王棲曜。李長榮。河東大將郭定元。符璘
充之。 

四年八月敕。左右羽林軍飛騎等。兵部召補。格敕甚明。軍司不合擅有違越。自
今以後。不得輒自召補。 

元和二年正月敕。左右羽林軍。應管月番飛騎。總五千六百一十三人。宜停。其
四月敕。左右威遠營。置來已久。著在國章。近置英武軍及加軍額。宜從併省。
以正舊名。其英武軍額宜停。將士及當軍一切已上。並合入左右威遠營。依前置
使二人勾當。 

十三年十二月敕。左右龍武等六軍。及威遠營。應納課戶。其一千八十人所請衣
糧。宜並勒停。仍委本軍具名牒送府縣收管。自貞元以來。長安富戶。皆隸要司
求影庇。禁軍雜籍。十五六焉。至有恃其多藏。安處闤闠。身不宿衛。以錢代行。
謂之納課戶。至是禁絕。 

天祐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敕。威遠軍宜停廢。其所管兵士。便隸六軍。其軍使張勤。
宜卻守本官歸班。 

神策軍。 天寶初。哥舒翰破吐蕃於臨洮城西二百餘裏。遂請以其地為神策軍。
朝廷以成如璆為洮陽太守。兼神策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使其將衛伯玉領神策
軍千餘人。赴難於相州城下。官軍相州之敗。伯玉收其兵。與觀軍容使魚朝恩。
同保陝州。時西邊土地已沒。遂語伯玉所領軍號神策軍。以伯玉為軍使。與陝州
節度使郭英乂同鎮於陝。觀軍容使魚朝恩亦在焉。敕伯玉以其兵東討有功。遂加
號神策軍節度使。伯玉尋歸朝。英乂兼領神策軍節度使。尋追郭英乂為僕射。其
軍遂統於觀軍容使屬廣德初。代宗幸陝。朝恩率神策軍以迎。兼護車駕。幸其營
焉。京師克平。朝恩以所統軍歸於禁中。至大歷五年。朝恩得罪死。以其將劉希
暹代之。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將王駕鶴代將。建中四年。以白志貞代之。
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志貞流貶。李晟自山東。詔加神策行營節度使。興元克
復。晟出鎮鳳翔。始分神策為左右廂。令內官竇文場王希遷。分知兩廂兵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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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二年九月二日。神策左右廂。宜改為左右神策軍。每軍置大將軍二人。秩正
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殿前射生左右廂。宜改為殿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
將軍二人。秩正三品。將軍二人。秩從三品。將軍二人。秩從五品。其職田俸錢
手力糧料等。同六軍十二衛。至三年四月十七日。左右射生。宜改為左右神威軍。
三年。敕左右軍各加置將軍二員。六年八月。鑄藍田渭橋等鎮遏使印。凡二十三
顆。七年詔。武威神策六將軍。自相訟。委官司推勘。與百姓相訟。委府縣推勘。
小事移牒。大事奏取處分。軍司府縣不相侵。十年。京兆尹楊於陵奏。諸軍影占
編戶。無以別白。請置挾名。敕每五丁者。得兩人入軍。四丁三丁者。差以條限。
從之。 

十四年八月。詔曰。左右神策軍。特為親近。宜署統軍。以崇禁衛。其品秩俸祿
料一事以上。同六軍統軍例。 

二十一年三月。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右金吾大將軍範希朝。為兼右神策統軍。充
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駐於奉天。王叔文欲專兵權。藉希朝年老舊將。
使主其名。又以其黨韓泰兼禦史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行
軍司馬。且欲因而代之。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尉始悟
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仍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及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
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 

元和二年正月。京兆尹李鄘奏。三原。高陵。涇陽。興平等四縣兵。管烽二十八
所。每年差烽子計九百七十五人。遠近無虞。畿內烽燧請停。從之。三年正月。
詔普潤鎮兵馬使。隸左神策軍。良原鎮兵馬使。隸右神策軍。其月。罷左右神威
軍額。合為一軍。號曰天威軍。至八年。廢天威軍。以其騎土分屬左右神策衛。
穆宗嘗欲簡選武士。復立此軍。以為心腹。謀於宰臣。裴度以為不便。遂止。 

十三年四月。內出印六紐。賜左右三軍辟仗使。舊制。內官為六軍辟仗使。監視
刑賞。奏察違謬。猶外征方鎮之監軍使。初不置印。於時。監軍使張奉國。李文
悅。嘗見工徒出入官衙。慮外患初息。禁中營繕或多。因白宰臣。冀以論諫。宰
臣裴度遂諫之。上怒奉國等不自陳。而外議禁中事。絕其朝請。數月。納度之諫。
釋之。遂授奉國鴻臚卿。文悅左威衛大將軍。充威遠軍使。龍武軍既闕帥。由是
命辟仗使主軍。印異於事。其軍之佐吏。或抗言以論。或移疾請告。於是特賜辟
仗使印。俾專事焉。其年六月。京兆尹李遊奏。諸司使諸軍所由官徒等。共九十
四人挾名。伏檢元和二年三月敕。並委京兆府比從十年更無逃亡補替等處。遂使
影占文牒。散在村坊。凡欲差役。皆無憑據。臣祈請諸司案舊名額。自元和二年。
其逃亡補替挾名鄉縣。牒臣當府。令別與。左右神策金吾軍。伏乞聖慈。一例處
分。度明區別。永久有常。敕。左右軍已後別敕處分。餘並依。 

長慶二年三月。詔曰。如聞近日武班之中。淹滯頗久。又有諸道薦送大將。或隨
節度使歸朝。自今已後。宜令神策六軍使。及南衙常參武官。各具由歷。並前後
功績。牒送中書門下。若勳伐素高。人才特異者。量加獎擢。其常參武官。准具
歷官年月改轉。勿令淹滯。四年三月制敕。應屬諸軍諸司諸使人等。於城市及畿
內村鄉店鋪經紀。自今已後。宜與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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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成三年九月敕。左右神策軍所奏將吏改轉。比多行牒中書門下。使覆奏處置。
今後令軍司先具聞奏狀到中書。然後檢勘進覆。 

會昌元年二月敕。左右神策軍。先有奏正員官大將請授官事。起今已後。宜依資
改轉。如無正員官者。軍司欲為奏論。須有功績者。宜具事跡奏聞。當為甄獎。
不在注擬之限。五年七月敕。左右神策軍定額官各十員。判官三員。勾覆官。支
計官。表奏官各一員。孔目官二員。驅使官二員。改轉止於中下州司馬。並不擬
登朝官。其驅使官從使挾名敕下。各從補後。計四年優放選。其十員官。如官滿
及用闕。本軍與奏。仍由中書門下依資擬注官判以下員。如老弱不任道途。事須
停解者。終身不許更有參選。如有殿犯。即據官判以下。或謫官覆資。或罪輕停
解者。亦須終身不許更有參選。仍永為常式。其元和二年十員定額官敕。不在行
用之限。六年十一月敕。左右神策軍。自今已後。如有奏判官以下官額十員請轉
官者。宜委中書門下。依元和二年流例。與覆奏進擬。其會昌五年七月四日釐革
定額轉官敕。自今已後。不要行。大中五年十月。京兆尹韋驚奏。京畿戶於諸軍
影占。苟免府縣差役。或有追計。軍府紛然。請准會昌五年十二月敕。諸軍使不
得強奪百姓入軍。從之。 

光啟元年四月。以右金吾衛將軍齊國公田令孜為左右神策軍使。時自蜀中護駕。
令孜召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左右神策各二十七都。分為五軍。令孜總領
之。 

  府兵 

武德元年五月。改隋鷹揚郎將為軍頭。六月十九日。改軍頭為驃騎將軍。副為車
騎將軍。六年五月十六日。車騎將軍府隸驃騎府。七年三月六日。改驃騎將軍為
統軍。車騎為副統軍。至貞觀十年。改統軍為折衝都尉。副為果毅都尉。凡府以
衛士一千二百人為上府。一千人為中府。八百人為下府。在赤縣為赤府在畿為畿
府。衛士以三百人為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三十人為火。有長備六? 馬驢。
初置八馱。後改為六。米糧介冑。戎器鍋幕。貯之府庫。以備武事。關內置府三
百六十一。積兵士十六萬。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迺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
隸焉。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於兵部。以俟徵發。天下衛士尚六十萬。初置。
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家不免征徭。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河東道府額。亞
於關中。河北之地。人逐漸逃散。年月漸久。逃死者不補。三輔漸寡弱。宿衛之
數不給。 

永徽三年十一月敕。折衝果毅老弱簡退者。宜同致仕。 

開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敕。諸折衝府兵。每年一簡點。至時。所司條奏。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兵部尚書張說。置長從宿衛兵十萬人於南衙。簡京兆蒲同
岐等州府兵及白丁。准尺八例。一年兩番。州縣更不得雜使役。仍令尚書左丞蕭
嵩。與本州長官同揀擇以聞。至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始名? 騎。分隸十二衛。
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騎弓手。宜改為左右羽林騎。二十六年八月十日敕。三
衛當番。逢閏併比諸色。稍亦艱辛。諸每至閏月。取以次番人循環當上。庶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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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二十九年閏四月敕。應簡三衛? 騎。宜令京畿採訪使禦史中丞張倚兼知。不
須更別差使。從今已後。使有移改。亦當令一中丞相知勾當。 

天寶八載五月九日。停折衝上府。下魚書。以無兵可交。至末年。折衝府但有兵
額。其軍士戎器六? 鍋幕糗糧並廢。 

寶應元年四月十七日。畿縣折衝府闕官。本縣令攝判。其手力每府不得過一人。 

  軍雜錄 

永徽元年四月敕。衛士掌閑。募士遭喪。合期年上者。宜聽終制三年。 

開元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敕。四軍槍稍。左飛騎用綠紛。右飛騎緋紛。左萬騎紅
紛。右萬騎碧紛。 

十五年二月三日敕。諸軍不得奏置參謀軍事。 

天寶八載五月十八日。於開遠門外作振旅亭。以待兵回。 

九載七月五日。諸衛應隊仗所用緋色旗旛等。並改為赤黃。以符土運。其諸節度
使亦准此。 

十一載八月十一日。改諸衛士為武士。 

十四載十一月二十七日。於京師召募十萬眾號曰天武健兒。 

天寶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廢武備。銷鋒鏑。以弱天下豪傑。於是挾軍
器者有辟。蓄圖讖者有誅。習弓矢者有罪。不肖子弟為武官者。父兄擯之不齒。
惟邊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復用。人至老不聞戰聲。六軍諸衛之士。
皆市人白徒。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角抵拔河。翹木扛鐵。日以寢鬥。有事
乃股慄不能授甲。其後盜乘而反。非不幸也。 

廣德二年三月。禁王公百吏家。及百姓。著皁衫及壓耳帽子。異諸軍官健也。 

永泰二年正月敕。諸王駙馬不得參掌禁兵。見任官者。並令改職。 

大歷二年二月二日敕。皇五等已上親。不許與軍將婚姻。駙馬郡主婿。不許與軍
將交遊。 

十年正月詔。諸道軍甲。每年秋末冬首一申。春夏不須申。其官健逃亡。非承正
制敕。不得輒召募。 

十二年十月。禁京畿持兵器捕獵。 

建中四年四月。初令京師募兵。以神策使白志貞為之使。又故節度觀察使武將家。
出僮馬。具戎裝從軍。自是京師人心震搖。不保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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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元年六月詔。槍甲之屬。不蓄私家。四年三月。自武德東門築垣。約左藏庫
之北。屬於宮城東城垣。於是武庫入而廢焉。其器械隸於軍器使。 

元和元年三月敕。京城內。無故有人於街衢中帶戎仗及聚射。委吏執送府縣科決。
其諸軍諸使。禁身奏取進止。 

其年六月十三日敕。單身百姓。父年七十以上。及無父其母年六十以上。並不得
差征鎮。 

六年三月。京兆尹王播奏。諸縣軍鎮放牧人等。不得帶弓箭刀劍器仗。從之。 

太和元年十一月敕。如聞京城百戶。多於坊曲習射。宜令禁斷。其諸軍諸使。各
仰有司自差人覺察。 

開成元年正月敕。坊市百姓。甚多著緋皁開後襖子。假託軍司。自今以後。宜令
禁斷。 

其年三月。皇城留守奏。城內諸司衛。所管羽儀法物數內。有陌刀利器等。伏以
臣所管地。俯近官闕。兼有倉庫。法駕羽儀。分投務繁。守捉人少。前件司衛。
皆有刀槍防虞。所管將健。並無寸刃。其諸司衛所有陌刀利器等。伏請納在軍器
使。如本司要立仗行事。請給儀刀。庶無他患。敕旨。宜令送納軍器使。令別造
儀刀等充替。 

大中六年九月敕。京兆府奏條流。坊市諸車坊客院。不許置弓箭長刀。如先有者。
並勒納官。百姓所納到弓箭長刀等。府縣不合收貯。宜令旋納弓箭庫。仍委司府
切加覺察。所守等不得輒有藏隱。 

大順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敕。諸道軍人。及在京諸司人吏。並不得私置器械。仍明
出文榜曉示。 

  馬 

�퍞뛾쪮튻쓪냋퓂쪮웟죕ꆣ맇샻軖잲쪹뎯�ꆣꭉ솼냙욥ꆣ웤훐쪮욥폈ꆣ첫ퟚ
웦횮ꆣ룷黩텵쏻ꆣ첖풻쪮ꆣ웤튻풻냗ꆣ뛾풻톩ꆣ죽풻쓽슶냗ꆣ쯄풻풪
맢ꆣ컥풻魑늨ꆣ쇹풻쾼ꆣ웟풻끬돠ꆣ냋풻쇷뷰? ꆣ뻅풻쿨ퟏꆣ쪮풻
놼뫧돠ꆣ짏쓋钢웤쫂풻ꆣ맇샻軖ꭉ쪮욥ꆣ쳘꺐뎣芐ꆣ퍞웤맇듳薲듖ꆣ룟틢ꆣ
퇛죧釒ꆣ죴苈襴ꆣ췈쿱승뛸닮衁ꆣ뇈뛸퓶벚ꆣ飲횮쿂ꆣ듙맇웰뛸돉럥ꆣ
苈횮ꆣ뷮쏜뛸죧냪ꆣ뛺룹샕ꆣ즼닄랽ꆣ캲놾룟کꆣ뻲襴럇鑍ꆣ뢹욽ꕵ
킡ꆣퟔ蓅횮랽ꆣ뇇듳뒭쫨ꆣ늻랦췹臭횮髢ꆣ쫢쎫릲駀ꆣꃮ뮨 횮붻쇖ꆣ꺐즫
춬좺ꆣ쯆쾼횮닊ꆣ퇶�黵뛸뢂훰ꆣ빷髢뛸ꂎힷꆣ螊쒭葴잧샯뱴ꆣ쇷몹葴
죽靬헱톪ꆣ襭늻벰웰ꆣ펰늻쾾짺ꆣ튊辝릭ꆣ폢蓅폰뛸쿈벰ꆣ�햰럼ꭆꆣ햼죋쒿
뛸잰횪ꆣ맇램꺐뛸醪衄ꆣ릤쮇웦뛸뵞쿳ꆣ랽듳췰ꆣ만웤헟驥ꆣ 

폀슡뛾쓪웟퓂쪮쇹죕ꆣ쿄훝좺쓁쪹낲풪觛ퟠ퇔ꆣ迄핻슶뻅쓪뻅퓂틑ꆣ훁뛾퓂컥
죕잰ꆣ쯀쪧튻쪮냋졦쯄잧뻅냙욥ꆣ얣튻졦튻잧쇹냙ꆣ 



쳆믡튪 

 609

풪뛾쓪뻅퓂ꆣ첫뎣짙쟤쭋믞짏쫨ꆣ했틔뿕쏻룦짭ꆣ쇹뫺훝쫐ꆣ싊죽쪮욥
돪튻�鏴貢�ꆣ镲軽훐ꆣ쓋迄횮ꆣ 

쪮죽쓪ꆣ辈핦黩폒좺쓁쪹ꆣ듳쳆돐훜쯥腹횮ꆣ�퍞돵ꆣ荈뗃쒵죽잧ꆣ
迄돠낶鷉횮폒ꆣ죔쏼첫荗쟤辈졦驱�웤헾퇉ꆣ훁뗂훐ꆣ쯄쪮쓪훁웟쪮졦쇹
잧욥ꆣ훃냋쪹틔뚭횮ꆣ푏쯄쪮냋녏틔헆횮ꆣ뿧폒ꆣ뷰돇ꆣ욽鯶ꆣ쳬쮮쯄뾤횮뗘ꆣ
럹虔잧샯ꆣꩱ黩낯ꩍꆣ룼컶냋녏ꆣ늼뫓쟺ꆣ�闧횮튰ꆣ쓋쓜죝횮ꆣ쮹횮镲ꆣ
쳬쿂틔튻뽖틗튻ꆣ벰辈쫏훐轕뛾쪮쓪ꆣ쯹骈쥷맑ꆣ辈쫏죽듺뗤좺쓁ꆣ뛷탅탐
폒ꆣ죋틔驱黩쯄جمح菉جمحꆣ틠홞횮놳뛾쿲죽헟ꆣ黩辈쫏볒홍驱ퟖ헟튲ꆣ 

쳬貚쇹�쪮뛾퓂ꆣ뻅탕裔삥벰쫒ꆣꭉ쇹쪮욥ꆣ쇮컷쫜붵돇쪹뱻횮ꆣ 

쪮죽�쇹퓂튻죕ꆣ폒좺쓁뚼쪹ퟠꆣ뎼닮에맙뗮훐쫌뙒쪷辈춨죥ꆣ좺쓁뢱쪹욽풭
첫쫘ퟱ틢뗈ꆣ뻍좺쓁붻ّٰꆣ뾂쇹쪮졦컥잧쇹냙죽욥ꆣ뿚죽쪮뛾졦컥잧웟냙
뻅쪮뛾욥ꆣ菈뛾쪮졦냋쪮욥ꆣ얣웟졦컥잧튻냙튻쪮컥ꆣ菈튻냙쯄쪮죽髓얣ꆣ
컥냙쇹쪮죽ꆣ퇲뛾쪮졦쯄잧튻냙죽쪮쯄뿚ꆣ튻ꆣ 

쪮컥�쇹퓂ꆣ짏탒쫱ꆣ끬럶뾤ꆣ軽쪹죎즳ꆣ녉軽쪮욥틔엑ꆣ첫ퟓ훁욽
鯶뾤ꆣ훂쥌맙녏ꆣ벰쮽좺쓁钵졦욥ꆣ�췾쪼헱ꆣ 

듳驶웟쓪냋퓂ꆣ�뱶쪹��ꆣ틔蟸탅컯튻잧돋잲횮ꆣ�뱶쫑릦ꆣퟔ재풪ꆣ죔
驱臭쫐ꆣ틔튻욥틗북쯄쪮욥ꆣ蓓훁钵졦ꆣ웤쪹뫲잲ꆣ쁞쇴앆쯂헟럇튻랬ꆣ
죋폻늯齯薒ꆣ컒뗃齯폃ꆣ뎯춢짵뿠횮ꆣ镲쳘펯钵잲횮ꆣ틔轖뛷믝ꆣ쪹웤횪삢ꆣ 

붨훐풪쓪컥퓂ꆣ푴쫐�죽졦욥ꆣ틔貍菈軽ꆣ 

�풪풪쓪냋퓂ꆣ췂�싊잼鲆횮놊랸죻ꆣ럖잲훐맙웑커ꆣ뷻듳돶뷧ꆣ 

쪮쯄쓪쯄퓂ꆣퟳ폒�헷쪹펡룷튻뱾ꆣ 

뛾쪮튻쓪쯄퓂ꆣ셔훐졦낲녏ꆣ쿈쫇ꆣ뢣붨퍞달쪹쇸쏡ꆣ뻃늻�ꆣ폻틲쫂틔쟳뛷
貙ꆣퟠꆣ훐쓏뎯럅쓁횮뗘ꆣ뿉훂얣�쾢ꆣ했훃녏쓁ꆣ푓횮ꆣ듳쫕뺳菈탳깡ꆣ
쓁럅웤훐ꆣ퇲횮듳헟늻�쪮퍢ꆣ횮솼헟횱钵잧ꆣ늻붛镲�쯀ꆣ폖蕳钿틔돤횮ꆣ
냙탕풹뿠횮ꆣ평쫇녏퍞달쪹鷺쏀ퟠ셔횮ꆣ 

풪뫍쯄쓪죽퓂푴ꆣ菈軽횮ꆣ웤钵짐뛠ꆣ캯لمح쪹뻟靬쇷鱰쪡슄ퟠꆣ 

쪮튻쓪헽퓂ꆣ틔펑藇풪鷺ꆣ쏼훐쪹틔북졦욥ꆣ쫐뫓쟺ꆣ웤퓂ꆣ�뱶쪹ꭉ
벰ꆣ틔菈軬뾕북쇹졦욥ꆣ莔�뱶횱ꆣ 

쪮죽쓪쪮튻퓂ꆣ軽쪹샭앦랻뗘죽냙쯄쪮웟ꆣ녍驷횮蟸볒ꆣퟔ�퍞훁
뗂훐ꆣ蟸쯄쪮졦욥ꆣ뷔쓁뫓ꆣ풪훐ꆣ짐폐뛾쪮웟졦ꆣ틔얣퇲뗈ꆣ늻냙
졦ꆣ훃냋쪹쯄쪮냋녏ꆣ햼컷뷰돇욽鯶쳬쮮쯄뾤ꆣ럹虔잧샯ꆣퟔ낲훁컷ꆣ훃
웟랻ꆣ黩闾펋쯹뚼ꆣ짆쮮닝벰룠쳯ꆣ뷔賙웟랻ꆣ쏻녍轕ꆣ웤뗘
샻驷릝뛈쪹ꆣ酣풪쓪헽퓂ꆣ커릝뛈쪹샮슠ퟠꆣ했뮴쓏훒커커貎뗈뗀럀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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뇸훐ꆣ좡죽잧죋틂�퓂뱚ꆣ�꺔뗀ퟔ헙쒼튻잧컥냙죋폂? ꆣ틔苤�ꆣ죔쇮컥
쪮죋黩튻짧ꆣ쎿튻쯀ꆣ짧죋릲텡횮ꆣ폀齯ꆣ迄횮ꆣ웤쓪죽퓂ꆣ릠릝뛈쪹
蒢뾂ꆣ했�튻졦컥잧욥ꆣ 

듳훐쇹쓪쇹퓂ꆣ뫓陼릝뛈쪹볦첫풭틼샮顉ퟠꆣ꺔맜화�훝닝ꆣힼ�풪죽쓪쪮뛾
퓂쪮죽죕컄ꆣ늻푓돶뷧ꆣ폖ힼ좥쓪컥퓂쪮컥죕ꆣ쮾�ꆣ화뗀醪폐닝ꆣힼ
腋늻쏼돶뷧ꆣ뷱뺉뷼죕화뗀닮죋ꆣ꺔맜쫐ꆣ늻틀컄ꆣ腋쫕닝ꆣ럼웲쳬
뛷ꆣ푴쿂화뗀ꆣힼ풪뱳샕ꆣ횼ꆣ틋쇮놾뗀ힼ풪첎럖ꆣ죧폐�헟ꆣ벴앣蕞첎슄
ퟠꆣ 

  諸監馬印 

凡馬駒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若形容
端正。擬送尚乘者。則須不印監名。 

至二歲起脊。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印右膊。細馬次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送尚乘
者。於尾側依左右閑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齒上乘者。以風字印左膊。以飛字印左
髀。經印之後。簡習別所者。各以新入處監名印印左頰。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
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右頰。 

景雲三年正月十四日敕。諸王公主家馬印文。宜各取本號。 

  諸蕃馬印 

骨利幹馬。本俗無印。惟割耳鼻為記。結骨馬與骨利幹馬相似。少不如。印出。
悉密馬。與結骨相似。稍不如。印闕。葛邏祿馬。與悉密相類。在金山西。印闕。 
已上部落。同種類。 

杖曳固馬。與骨利幹馬相類。種多黑點驄。如豹文。在瀚海南幽陵山東杖曳固川。
同羅馬。與杖曳固川相類。亦出驄馬種。在洪諾河東南。曲越山北。幽陵山東。
印? 。延陀馬。與同羅相似。出駱馬驄馬種。今部落頗散。四出者多。今在幽州
北。印? 。僕骨馬。小於杖曳固。與同羅相似。住在幽陵山南。印? 。阿跌馬。
與僕骨馬相類。在莫賀庫寒山東南安置。今雞田州。印?。 已上部落。馬同種
類。其印各別。 

契馬。與阿跌馬相似。在閻洪達井已北。獨樂水已南。今榆溪州。印? 。 

康國馬。康居國也。是大宛馬種。形容極大。武德中。康國獻四千匹。今時官馬。
猶是其種。 

突厥馬。技藝絕倫。筋骨合度。其能致遠。田獵之用無比。史記匈奴畜馬。即騊
駼也。蹛林州匐利羽馬。印?。迴紇馬。與僕骨相類。同在烏特勒山北安置。印
?。俱羅勒馬。與迴紇相類。在特勒山北。印?。苾羽馬。與迴紇同種。印?。餘
沒渾馬。與迴紇相類。印州。赤馬。與迴紇苾餘沒渾同類。印行。阿史德馬。與
蘇農執失同類。在陰山北。庫延穀北。西政連州。印?。恩結馬。磧南突厥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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煨漫山西南。閻洪達井東南。於貴摩施岑盧山都督。印?。匐利羽馬。磧南突厥
馬也。剛摩利施山北。今蹛林州。印勿。契苾馬。與磧南突厥相似。在涼州闕氏
岑。移向特勒山住。印?。奚結馬。與磧南突厥馬相類。在雞服山南。赫連枝川
北住。今雞祿州。印坎。 已上部落。馬同種類。 

斛薛馬。與磧南突厥同類。今在故金門城北陰山安置。今臯蘭門。印?。奴刺馬。
與磧南馬相類。今曰登州。印?。蘇農馬。印?。闥阿史德馬。印?。拔延阿史德
馬。印?。熱馬。印?。 已上。定襄府所管。 

舍利叱利等馬。印?。阿史那馬。印?。葛羅枝牙馬。印?。綽馬。印巳。賀魯馬。
印?。 已上。雲中府管。 

阿豔馬。印闕。康曷利馬。印宅。安慕路真馬。印?。安賒和馬。印?。沙? 馬。
印?。處苾山馬。印?。渾馬。與斛薛馬同類。今臯蘭都督。又分部落在臯蘭山。
買浚雞山。印?。契丹馬。其馬極曲。形小於突厥馬。能馳走林木間。今松漠都
督。印兆。奚馬。好筋節。勝契丹馬。餘並與契丹同。今饒樂都督北。印?。 

唐會要卷七十三 

  單於都護府 

永徽元年九月八日。右驍衛中郎將高侃。執車鼻可汗獻於武德殿。處其餘眾於鬱
督軍山。分其地置單於瀚海二都護府。單於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府。蘇農
等十四州。瀚海領金微。新黎七都督府。仙萼賀蘭等八州。各以首領為都督刺史。 

麟德元年正月十六日。敕改單於大都護府官秩。同五大都督。初。阿史德奏。望
冊親王為可汗。德曰。單於者。天上之天。上曰。朕兒與卿為天上之天可乎。德
曰。死生足矣。遂立單於大都護府。以殷王為都護。令與王造宅。乾封二年。殷
王改封相王。令發向單於。王奏曰。兒朝去暮歸得乎。上曰。去此二千里。卒未
得來。王曰。不能去阿母。矜其小。竟不遣之。 

垂拱二年。改為鎮守使。 

聖歷元年五月九日。改為安北都護。 

開元二年閏五月五日。卻置單於都護府。移安北都護於中受降城。 

天寶四載十月。單于都護府置金河縣。 

元和元年十一月。以范希朝為振武節度使。就加禮部尚書。振武有黨項室韋。交
居川阜。淩犯為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人情懼駭。鮮有寧日。希朝周視要
害。營置堡柵。斥候嚴密。人乃獲安。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甚憚之。
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效奇駝名馬。雖廉者盡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
積一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為橫。單於城中舊少樹。希朝於他處市柳子。命軍人種
之。至今成林。居人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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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受降城 

景雲二年三月一日。朔方道大總管張仁亶。築三受降城於河上。先是。朔方軍北
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酬求福。因牧馬料
兵。而後渡河。時默啜盡聚眾西擊娑葛。仁亶請乘虛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
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以黃河為界。今
於寇境築城。恐費人力。終為賊虜所有。建議以為不能成功。睿宗竟從仁亶。留
年滿鎮兵以助其功。時鹹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亶盡擒之。一時斬於城下。軍中
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里。
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裏。於牛頭朝郱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
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略。減鎮兵數萬人。初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卻
敵戰格之具。或問之。仁亶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
出戰。回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衄之心。其後常元楷為朔方總管。
始作壅門。 

元和十二年九月。西受降城為河徙浸毀。宰相李吉甫請移兵於天德故地。盧坦與
李絳協議。以為西城張仁亶所築。得制匈奴上策。城當磧口。居虜要衝。廣水豐
草。邊防所利。今流水之決。不過退就二裏。奈何棄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
之謀。況天德故城。僻處確瘠。其北枕山。與河絕遠。烽堠警備。不相統接。虜
之奔突。勢無由知。無故蹙國二百里。非利也。及城使周懷義奏列利病。與坦議
同。事竟不行。 

寶歷元年五月。振武節度使張維奏。以東受降城濱於河。歲久雉堞摧壞。請移於
綏遠烽南。上賜錢一百萬城之。至十月功畢。 

  安北都護府 

貞觀四年三月三日。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以統降
虜。 

五年。阿史那阿咄苾敗走後。其酋及首領至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已上。
有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惟拓跋不至。遣使招慰之。使者相望於道。涼州都督
李大亮以為於事無用。徒費中國。因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
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猶之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永固久安。未之有也。
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取夷狄以權。故春秋雲。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
暱。不可棄也。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其勞費。未悟其有益也。以
臣愚見。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俘
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之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
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恐無利也。其後。諸蕃酋長請上尊號為天可汗。
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行天可汗事。於是後降璽書賜西域北荒君長。皆稱為皇
帝天可汗。諸蕃酋帥有死亡者。必下詔冊立其後嗣焉。帥統四夷。自茲始也。其
後下詔議安邊之術。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今日天實喪之。窮來歸於我。本
無慕義之心。因其歸命。遷其種落。俘之江南。散屬州縣。各使耕耘。變其風俗。
百萬強胡。可得化而為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空虛矣。中書侍郎顏師
古上奏曰。突厥雜虜。並已歸降。東北諸蕃。鹹受正朔。突利入侍闕庭。頡利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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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俘虜。沙漠之外。瀚海之北。莫不屈膝稽顙。乞骸請命。斯乃上古所不臣者。
陛下得而臣之矣。惟陛下斷以神機。馭以長算。綱領一定。垂拱無為。臣聞古先
哲王。內諸夏而外夷狄。又曰。蠻夷要服。戎狄荒服。言其恍忽。來去無常也。
飽則飛去。饑則附人。今遽欲改其常性。同此華風。於事為難。理必不可。當因
其習俗而撫馭之。臣愚以為凡是突厥鐵勒。終須河北居住。分置酋首。統領部落。
節級高下。地界多少。伏聽量裁。為立條制。遠綏邇安。永永無極。夏州都督竇
靜上表曰。臣聞夷狄者。同夫禽獸。窮則搏噬。群則聚麀。不可以刑法繩。不可
以仁義教。衣食仰給。不務耕桑。徒損有為之人。以資無知之虜。得之則無益於
治。失之則無益於化。然彼首邱之情。蓋未忘也。誠恐一朝變生。犯我王界。愚
臣之所深慮。如臣計者。莫若因其破亡之後。加其無妄之福。假以賢王之號。配
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權弱勢分。易為羈制。自可永保邊塞。世
為蕃臣。此實長駕遠禦之道也。給事中杜楚客上議曰。北狄狼戾。人面獸心。難
以德懷。易以威服。陛下納其降附。處之河南。夷不亂華。聞之前典。以臣愚見。
必為後患。存亡繼絕。列聖通規。事不師古。難以長久。禮部侍郎李百藥上議曰。
臣聞突厥內附。盡為臣妾。開闢以來。所未曾有。然種類區分。各有統攝。竊聞
聖算。亦欲因其離散。隨其本部。署其君長。不相臣屬。阿史那種縱應樹立。惟
臣其一族而已。國小則分其權勢。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無抗衡中國之
理。此誠安邊之上策。長駕之宏謨。仍請於定襄城中。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
之一策。必不可不行。中書令溫彥博議曰。請準漢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
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本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
忌之心。若遣向江南。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也。秘書監魏徵議曰。匈奴自古
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蓋上天勦絕其命。宗廟神武之所致也。且世寇中國。百
姓冤讎。陛下以其歸我。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地。匈奴人面獸心。
強必寇盜。弱則卑服。豈顧恩義。天性然也。秦漢患之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
收河北以為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滋息百倍。
居我肘腋。逼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河南處也。彥博又奏曰。不
然。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歸我者則必撫之。今突厥破滅。餘落歸降。不加
憐湣。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初無所
患。所謂死而生之。亡而有之。懷我德惠。終無叛逆。魏徵又曰。不然。晉世有
魏時胡落。分居近邑。平吳之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
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監不遠。陛下用彥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
畜自貽患也。彥博又曰。不然。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
厥餘醜。以命歸我。我愛護之。收居內地。從我指揮。教以禮法。數歲之後。選
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惠。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單於於內郡。為漢藩翰。
終乎一世。不為叛逆。朝士多同彥博議。上遂用之。封阿史那蘇尼失為懷德郡王。
阿史那思摩為懷化郡王。處其部落於河南朔方之地。入居長安者。近萬家。至十
三年四月。上幸九成宮。突利弟中郎將阿史那社爾率陰結部落四十人。夜犯鉤陳。
踰四重幕。引弓亂發。衛士王及善力戰死之。折衝孫武開率府兵奮擊。良久乃退。
馳入禦馬廄。盜馬二十匹。欲奔部落。尋皆斬之。言事者多言留突厥不便。上於
是悔處之於河南。恨不用魏徵之言。更議還其部落於河北。遂遣李思摩率所部建
牙於河北。居磧南。令薛延陀居磧北。 

二十一年正月九日。以鐵勒回紇等十三部內附。置六都督府。回紇部置瀚海都督
府。多濫葛部置燕然都督府。僕骨部置金微都督府。拔野古部置幽陵都督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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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部置龜林都督府。思結部置盧山都督府。七州。渾部置臯蘭州。斛薩部置高闕
州。奚結部置雞鹿州。阿跌部置雞田州。契苾部置榆溪州。思結別部置蹛林州。
白霫部置寘顏州。並以各其酋帥為都督刺史。給元金魚。黃金為字。以為符信。
於是回紇等請於迴紇以南。突厥以北。置郵驛。總六十六所。以通北荒。號為參
天可汗道。俾通貢焉。以貂皮充賦稅。至四月十日。置燕然都護府。以揚州司馬
李素立為都護。瀚海等六都督。臯蘭等七州。並隸焉。 

二十二年二月四日。西蕃沙缽羅葉護率眾歸附。七日。以結骨部置堅昆都督。隸
燕然都護府。至三月九日分瀚海都督府所統骨利幹部為元闕州。俱羅? 部置燭龍
州。 

二十三年十月三日。諸突厥歸化。以舍利吐利部置舍利州。阿史那部置阿史那州。
綽部置綽州。賀魯部置賀魯州。葛邏祿悒怛二部置葛邏州。並隸雲中都督府。以
蘇農部落置蘇農州。阿史德部置阿史德州。執失部置執失州。卑失部置卑失州。
郁射部置鬱射州。多地藝失部置藝失州。並隸定襄都督府。 

永徽元年三月三日。以臯蘭州為都督府。建置稽落州隸焉。廢高闕州。至十月二
十日。以新移葛邏祿在烏都鞬山者。左廂部落置狼山州。右廂部落置渾河州。並
隸燕然都護府。至三年十一月四日。以阿特部落置稽落州。隸燕然都督府。 

顯慶三年正月十四日。分葛邏祿部落置陰山。大漠。元池三都督府。 

龍朔三年二月十五日。移燕然都護府於迴紇部落。仍改名瀚海都護府。其舊瀚海
都督府。移置雲中古城。改名雲中都護府。仍以磧為界。磧北諸蕃州。悉隸瀚海。
磧南並隸雲中。 

總章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改瀚海都護府為安北都護府。 

開元八年六月二十日敕。單于安北等大都護。親王遙領者。加副大都護一人。准
從三品。總知府事。其副都護准正四品上。長史正五品上。司馬五品下。天寶九
載三月二十五日。靈州都督張齊邱上言。請於新築安北大都督護府建記聖德碑。
許之。 

天寶四載十月。於單於都護府置金河縣。安北都護府置陰山縣。八載。於木剌山
置橫塞軍城。及移安北大都護府於永清柵北築城。改橫山為天德軍。郭子儀仍為
之使。兼九原太守。朔方節度。隴右兵馬使。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塞北諸蕃。皆雲振武是單於故地。不可存其名號。
以啟戎心。臣謹詳國史。武德四年。平突厥後。於振武置雲中都督。麟德元年。
改為單於都護。聖歷元年。改為安北都護。開元八年。復為單於都護。其安北都
護舊在天德。自貞觀二十一年在甘州。遷徒不定。今請改單於都護為安北都護。
敕旨。從之。 

  靈州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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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二十三年二月四日。西蕃沙缽羅葉護率眾歸附。以阿史德特建俟斤部落置臯
蘭祁連二州。隸靈州都督府。至永徽元年廢。調露元年。又置魯。麗。塞。含。
依。契六州。時人謂之六州胡。長安四年。合為匡長二州。神龍三年。置蘭州都
督府。分六州為縣。開元十年。復分為魯。麗。契。塞四州。其年九月。朔方巡
邊使兵部尚書張說。擒康願子於木盤山。詔令移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
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十八年。又置匡長二州。二十六年。以淮
南所遷人戶卻回。復置宥州延恩。懷德。歸仁三縣。 

鹹亨三年二月八日。移吐穀渾部落。自涼州徙於鄯州。既而不安其居。又徙於靈
州之境。置安樂州以處之。 

開元元年。復以九姓部落置臯蘭。燕然。燕山。雞田。奚鹿。燭龍等六州。並屬
靈州。 

至德元年七月。靈武郡改為靈武大都督府。 

貞元九年七月。靈武節度副使杜希全。遷檢校右僕射靈鹽等州節度使。將赴鎮。
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諫。上深納之。乃作君臣箴以賜之。其詞曰。惟天惠人。惟
辟奉天。從諫則聖。共治惟賢。皇建有極。駿命不易。總萬機以成務。齊六合之
殊致。一心不能獨鑒。一目不能周視。敷求哲人。式序在位。於戲。君之任臣。
必其一德。臣之事君。感恩正直。何啟沃之所宜。自古今而未得。良以讜言者逆
耳。讒諛者伺側。故下情未通。而上聽已惑。俾夫忠言敗於凶慝。譬彼濟舟。烝
徒楫之。亦有和羹。宰夫執之。孰雲治國。不自得師。覆車之軌。於其懲之。高
由以下升。采由以白受。惟君不君。亦臣之咎。聞諸辛毗。牽裾魏後。則有禽息。
恤忠碎首。勉思獻替。其平可否。勿謂無傷。自微而彰。勿謂何害。積小成大。
事有隱而必見。令既出而焉悔。鼓鐘在宮。聲聞於外。浩然涉水。聲未有艾。將
斧扆以虛心。期盡忠而納誨。在昔稷契。實佐舜禹。逮茲魏徵。佐我文祖。君臣
協德。混一區宇。惟予寡昧。獲纘丕緒。臣哉鄰哉。爾翼爾輔。高秋始肅。我武
惟揚。輒此禁衛。奠於大邦。戀闕方甚。嘉言乃昌。是規是諫。金玉其相。詞高
理粹。入德知方。總彼千里。備於八章。宣父有言。起予者商。殷有盤銘。周有
攲器。或戒以詞。或警以事。披圖演義。發於爾志。與金鏡而高懸。將座右而同
置。人皆有初。鮮慎厥終。汝其夙夜。明保朕躬。無曰爾身在外。爾誠不通。善
言之應。千里攸同。導彼遐俗。達於四聰。華夷仰德。時乃之風。戎狄既來。懷
賢沖沖。唱予和汝。式示深衷。 

十二年九月。以河東節度行軍司馬兼禦史中丞李景略。兼禦史大夫。充天德軍豐
州西受降城都防禦等使。豐州本隸靈州。至是始析之。 

鹹通四年五月敕。靈武一道。別有六城。屯兵不下數千。豐州勝州。各分主將。
今並仰割隸朔方軍。其軍將委本軍署置。 

  安東都護府 

總章元年九月十四日。遼東道行軍總管司空李勣平遼東。其高麗舊有五部。一百
七十六城。六十九萬七千戶。至十二月七日。分高麗地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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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以統之。擢其酋渠為都督及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
以右武衛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以鎮之。至咸亨元年四月。高麗餘
眾有酋長劍牟岑者。率眾叛。立高藏外孫安舜為主。詔左衛大將軍高侃討平之。
至上元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有華人任官者。悉罷之。
至儀鳳二年二月二日。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安置。仍令特進充使鎮府。至聖歷元
年六月三十日。改安東都護府為安東都督府。以右武衛大將軍高德武為都督。自
是高麗舊戶分散。多投突厥及韎鞨。高氏君長遂絕。其地並沒於諸蕃。二年。鸞
臺侍郎狄仁傑上表。請收安東。復其君長。曰。臣聞先王疆理天下。以為民極。
皆是封域之內。樹之風聲。於是制井田。出兵賦。其逆命者。因而誅焉。罪其君。
弔其民。存其社稷。不奪其財。非欲土地之廣也。非貪玉帛之貨也。至漢孝武皇
帝。逞高祖之宿憤。藉四帝之資儲。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
庫皆空。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於是榷酤市利。算及舟
車。籠天下貨財。而財用益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然而漢
室中衰。釁由此起。不可與覆車同軌。豈不戒哉。人有四肢者。所以捍頭目也。
君有四方者。所以衛中國也。然以蝮蛇在手。既以斷節全身。狼戾一隅。亦且棄
之存國。漢元帝罷珠崖之郡。宣帝棄車師之田。非惡多而好省也。知難則止。是
為愛人。今海中分為兩運。風波飄蕩。沒溺至多。准兵計糧。猶且不足。中國之
與蕃夷。天文自隔。遼東所守。已是石田。韎鞨遐方。更為雞肋。弱枝強榦。有
國通規。今欲肥四夷而瘠中國。恐非通典。且得其地不足以耕織。得其人不足以
賦稅。此乃前王之所棄。陛下勞師而取之。恐非天意。臣請罷薛仁貴。廢安東鎮。
陛下允臣所請。即天啟其謀。非人力也。三韓君長。高氏誠為其主。願陛下以存
亡繼絕之義。復其故地。此之美名。高於堯舜遠矣。 

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安東都督為安東都護府。 

開元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改平州為安東都護府。以許欽湊為之。 

  營州都督府 

貞觀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契丹酋長窟哥。奚帥可度者。並率其部內屬。以
契丹部為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為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府。又以其別帥達稽部
置峭落州。紇便部置彈汗州。獨活部置無逢州。芬問部置羽陵州。突便部置日蓮
州。苪奚部置徒河州。墜斤部置萬丹州。出伏部置匹黎。赤山二州。各以其酋長
辱紇主為刺史。俱隸松漠焉。以奚部置饒樂都督府。拜可度著為持節六州諸軍事
饒樂都督府。又以別帥阿會部置弱水州。處和部置祁黎州。奧失部置洛瓖州。度
稽部置太魯州。元俟析部置渴野州。亦各以其酋長辱紇主為刺史。俱隸於饒樂焉。
二十三年。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罷置護東夷校尉官。 

萬歲通天五年五月。窟哥孫松漠都督李盡忠。與其妻兄歸誠州刺史孫萬榮。殺營
州都督趙文翽。舉兵反。攻陷營州。其後營州都督寄置於幽州漁陽城。至開元五
年三月。奚契丹等款附。上欲復營州於舊城。宋璟固爭。以為不可。獨宋慶禮盛
陳其利。乃詔慶禮充使。于柳城築營州。三旬而畢。遂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
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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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十一年三月六日。營州玉田漁陽兩縣。卻隸幽州。安東都護府卻歸燕郡。平
州依舊置。 

  安南都護府 

調露元年八月七日。改交州都督府為安南都護府。 

大足元年四月。置武安州。南城州。並隸安南都護府。 

開元二十四年正月。廣州寶安縣新置屯門鎮。領兵二千人。以防海口。 

貞元七年五月。置柔遠軍於安南都護府。 

元和四年八月。安南都護奏。破環王國偽號愛州都統三萬餘人。及獲王子五十九
人。器械戰船戰象等稱之。其年九月。安南都知兵馬使兼押衙安南副都護杜英策
等五十人狀。舉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兼安南都護張舟到任已來政績事。安南羅
城。先是經略使伯夷築。當時百姓猶甚陸梁。纔高數尺。又甚湫隘。自張舟到任。
因農隙之後。奏請新築。今城高二丈二尺。都開三門。各有樓。其東西門各三間。
其南門五間。更置鼓角。城內造左右隨身十宮。前經略使裴泰時。驩愛城池。被
環王崑崙燒燬並盡。自張舟到任後。前年築驩州城。去年築愛州城。裴泰時。軍
城不守。軍中器械卻失並盡。趙昌到任日近。旋除廣州。自張舟到任。諸道求市。
每月造成器械八千事。四年以來。都計造成四十餘萬事。於大廳左右。起甲仗樓
四十間收貯。安南戎寇。難利鬥戰。先有戰船。不過十數隻。又甚遲鈍。與賊船
不過相接。張舟自創新意。造艨艟舟四百餘隻。每船戰手二十五人。掉手三十二
人。車弩一支。兩弓弩一支。掉出船內。迴船向背。皆疾如飛。敕旨。宜付所司。 

寶歷元年五月。安南都護李元善奏。移都護府於江北岸。 

開成三年。安南都護馬植奏。當管羈縻州首領。或居巢穴自固。或為南蠻所誘。
不可招諭。事有可虞。臣自到鎮以來。曉以逆順。今諸首領願納賦稅。其武陸縣
請昇為州。以首領為刺史。從之。又所管陸州界廢珠池復生珠。以能政。就加中
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 

四年十一月。安南都護馬植奏。當管經略押衙兼都知兵馬使杜存誠。管善良四鄉。
請給發印一面。前件四鄉是獠戶。杜存誠祖父以來。相承管轄。其丁口稅賦。與
一郡不殊。伏以夷貊不識書字。難憑印文。從前徵科。刻木權用。伏乞給發印一
面。令存誠行用。敕旨。宜依。 

鹹通六年十二月。安南都護高駢。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自李琢失政。
交阯陷沒十年。蠻軍北寇。邕容界人不聊生。至是方復故地。 

  安西都護府 

�퍞쪮쯄쓪뻅퓂뛾쪮뛾죕ꆣ뫮뻽벯욽룟닽蟸ꆣ컷훝훃낲컷뚼흯뢮ꆣ훎붻뫓돇ꆣ 

뛾쪮뛾쓪쯄퓂뛾쪮컥죕ꆣ춻�쓠럼즳삏셟졾흯ꆣ낢쪷쓇�싊놊菈뢽ꆣ훃춥훝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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뛾쪮죽쓪뛾퓂쪮튻죕ꆣ훃겎돘뚼뚽뢮ꆣ낲컷뚼흯뢮ꆣ틔�黩뚼뚽ꆣ훁폀믕뛾쓪
헽퓂뛾쪮컥죕ꆣ�틔뢮엑ꆣퟔ띑삏셟뿉몹ꆣ鏾폐컷폲횮뗘ꆣ훁쯄쓪죽퓂쪮죽죕ꆣ
轕겎돘뚼뚽뢮ꆣ 

酣뛾쓪쪮튻퓂ꆣ틁ک뗀탐�듳뾂맜챋뚨랽ꆣ듳웆�뷰퇀즽ꆣ녍쫕웤쯹鏾횮
뗘ꆣ컷폲쾤욽ꆣ뚨랽쾤쏼화늿ꆣ驷웤쯹뻓ꆣ춨뗀슷ꆣ葥훃ꆣ싱꾎몡맇ꆣ쯹
퓚蚖벲뿠ꆣ럖웤붮뷧ꆣ迍웤깡顉ꆣ�쯹첔싓헟ꆣ쾤饺�횮ꆣ컷폲화蟸ꆣ낲뛂죧
맊ꆣ쟜�틔驷ꆣ쪮튻퓂ꆣ럖웤뗘훃鷷돘趋쇪뛾뚼흯뢮ꆣ틔낢쪷쓇辛짤黩趋쇪뚼
흯ꆣ낢쪷쓇늽헦黩鷷돘뚼흯ꆣ웤퓂쪮웟죕ꆣ폖럖웤띎실ꆣ쇐훃훝뽨ꆣ틔첎쒾삥늿
黩�춢뚼뚽뢮ꆣ틔춻쪩쯷룰쒪�늿黩蛬승뚼뚽뢮ꆣ틔춻쪩낢샻쪩늿黩뵥즽뚼
뚽뢮ꆣ틔뫺떓컝늿黩چ늴뚼뚽뢮ꆣ틔鑺짡쳡蝮늿黩뫓뚼뚽뢮ꆣ틔쫳쓡쪩첎냫
늿黩流뚼뚽뢮ꆣ웤쯹틛賙화뫺蟸ꆣ뷔훃훝뢮ꆣ컷녍늨쮹ꆣ腋낲컷흯뢮ꆣ폖
틔�욽ꆣ틆낲컷뚼흯뢮룟닽맊뗘ꆣ훁죽쓪컥퓂뛾죕ꆣ틆낲컷뚼흯뢮همم욝蟸ꆣ
앦낲컷迍黩컷훝뚼뚽ꆣ틔훇햿黩횮ꆣ틔뵹룟닽맊뗘ꆣ컷폲볈욽ꆣ잲쪹럖췹뾵蟸
벰췂믰셟蟸ꆣ푌웤쯗컯깡ꆣ벰맅뷱轕훃ꆣ녍衄틔�ꆣ틲쇮쪷맙컷폲衄횾쇹쪮
뻭ꆣ 

쯄쓪헽퓂ꆣ컷�늿실쯹훃훝뢮ꆣ룷뵯펡웵ꆣ틔黩끬럻탅ꆣ 

쮷풪쓪쇹퓂쪮웟죕ꆣ췂믰셟뗀훃훝뽨ꆣ쪹췵쏻��컷폲衄펛ꆣ腋했틔컷ꆣلمح
늨쮹틔陼쪮쇹蟸ꆣ럖훃뚼뚽뢮ꆣ벰훝냋쪮ꆣ뽨튻냙튻쪮ꆣ�뢮튻냙뛾쪮쇹ꆣ죔틔
췂믰셟蟸솢놮ꆣ틔펛쉽뗂ꆣ푴迄횮ꆣ틔췂믰셟蟸졾흯뻓뛴鍑돇ꆣ훃퓂�뚼뚽뢮ꆣ
삏늪돇훃쭻쫏훝ꆣ뽸�돇훃듳쿄훝ꆣ뻣떓돇훃鵨飇훝ꆣ黵�髖돇훃뢥钳훝ꆣ�
돇훃즳싉훝ꆣ돇훃讂쮮훝ꆣ뫶늨돇훃념풽훝ꆣ黵셟鲆돇훃쏜훝ꆣ쒦辩돇훃�
놶훝ꆣ낢�아돇훃쯚쳘훝ꆣ챭돇훃삏셟훝ꆣ쾤펛쏜뗛돇훃좪훝ꆣ믨쒥돇훃캩
훝ꆣ쾤쏜퇔훃돇�즢훝ꆣ웲쪩蹴훝돇훃뢻飇훝ꆣ쓠짤돇훃뚡쇣훝ꆣ헛쏦돇훃놡횪
훝ꆣ낢아돇훃쳒뮱훝ꆣ�틁돇뻟�맙늿실훃듳체훝ꆣ능쭟돇훃럼녒훝ꆣ웲鶭
슚돇훃짭뚾훝ꆣ춻�쪩돇훃컷죖훝ꆣ쪧뗛돇훃쏯훝ꆣ끬늿실돇훃꽂헌훝ꆣ
냎쳘즽돇훃풷鲫훝ꆣ 

? 蝽늿실믮슷돇ꆣ훃듳몹뚼뚽뢮ꆣ쓇돇훃뫚훝ꆣ뫺돇훃퇙닌훝ꆣ웅뛠샣쭟�붡
돇훃틀쓍훝ꆣ짙뻣늿실훃? 훝ꆣ黵쒮퇔돇훃폜쇮훝ꆣ헚즪뛠돇훃낲컝훝ꆣ钵쪼돇
훃셙쇪훝ꆣ즳벊헚돇훃쪯훝ꆣ鶳횧돇늨횪훝ꆣ黵�쮹돇훃黵떤훝ꆣ쯙샻돇
훃홚즫훝ꆣ菗돇훃쏔쏜훝ꆣ햧돇훃녟훝ꆣ쪩띙늿실훃쯞샻훝ꆣ몹늿실훃
�ꝏ훝ꆣ 

푘�셟횧蟸췵뻓럼貚즪돇ꆣ훃靬횦뚼뚽뢮ꆣ흯슄돇훃벚쇸훝ꆣ�뫲즪돇훃폝
좪훝ꆣ鏾즪늿실훃샨챉훝ꆣ뛴? 늿실훃훝ꆣ黵돇훃뎼좸ꆣ훝�챭늿실훃
�훝ꆣ뫂쭟듳돇훃컷몣훝ꆣ믮뫞늿실훃컷훝ꆣ뽠샇늿실훃재췓훝ꆣ 

뷢챋췵뻓钵뉭돇ꆣ훃쳬뚼뚽뢮ꆣ뫶햓돇훃실قمح훝ꆣ�샻놡뱶돇훃쫸훝ꆣ 

맇�쪩蟸췵뻓컖즳돇ꆣ훃룟뢽뚼뚽뢮ꆣ룰셟돇훃컥훝ꆣ黵쮹돇훃택쏛훝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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셙�蟸췵뻓뛴뱶돇ꆣ훃탞뚼뚽뢮ꆣ셟싼돇훃엾짡훝ꆣ�قمح돇훃쏗훝ꆣ뫍쭻돇
훃늨슷훝ꆣ�뫞돇훃لمح돘훝ꆣ죻놼辛셟돇훃黵룪훝ꆣ鹅돇훃셟훝ꆣ냫뎸돇훃覯
쳘훝ꆣ늪뇅돇훃黵샻훝ꆣ縉鍑돇훃쒮훝ꆣ늼슷돇훃釒뛈훝ꆣ 

쪧랶퇓蟸췵뻓럼돇ꆣ훃貑뚼뚽뢮ꆣ볧�돇훃蹏띙훝ꆣ�돇훃샤芐훝ꆣ뽠镲
럼돇훃쾤졦훝ꆣ쒩아쭟떩돇훃뛘훝ꆣ 

쪯몹ꝏ蟸췵뻓?돇ꆣ훃邂냣훝뚼뚽뢮ꆣ뻣챭돇훃쏒훝ꆣ 

흯쳘蟸췵뻓뛴쏜돇ꆣ훃웦즳훝뚼뚽뢮ꆣ싼즽돇훃엦훝ꆣꭉ쏜돇훃듳쟘훝ꆣ 

魝蟸췵뻓魝돇ꆣ훃맃쒬훝뚼뚽뢮ꆣ돇훃샵룪훝ꆣ 

黵삭뫈蟸췵뻓쒦뫈돇ꆣ훃싃훝뚼뚽뢮ꆣ 

뛠샕붨蟸췵뻓뗍놣قمح돇ꆣ훃趋ꕱ훝뚼뚽뢮ꆣ 

뻣쏜蟸췵뻓즪돇ꆣ훃냎훝뚼뚽뢮ꆣ 

흯쏜뛠蟸췵뻓쒣�돇ꆣ훃黵훝뚼뚽뢮ꆣ샕즫푘돇훃삏뫍훝ꆣ 

뻃풽뗃붨蟸췵뻓늽躟돇ꆣ훃췵춥훝뚼뚽뢮ꆣ 

늨쮹蟸췵뻓벲鱒돇ꆣ훃늨쮹뚼뚽뢮ꆣ룷훃뽨벰헛큮뢮ꆣ腋낲컷뚼뚽뢮ꆣ 

쿌뫠풪쓪쯄퓂뛾쪮뛾죕ꆣ췂�쿝컒낲컷ꆣ셔쯄ꆣ 

욝ꆣ샭냗즽횮쓏ꆣ벴鵨컷폲앦뗘ꆣ蓙뇸钵잧ꆣ웤췵탕냗쫏ꆣ좥맏훝죽잧샯ꆣهمم
�퍞뛾쪮쓪쪮퓂튻죕ꆣ낢쪷쓇짧ꂖ웆웤蟸ꆣ첔웤췵틔驷ꆣ 

ꆣ퓚쩛蹘놱뛾냙샯ꆣ蓙뇸钵잧ꆣ쯗뛠饃쟉ꆣ뫃핦맖ꆣ퓚컷쓏폐놱쒦�쭻돇ꆣ
쿠苷쫇샏ퟓ뮯뫺횮쯹붨튲ꆣ돵ꆣ샏ퟓ훁쫇ꆣ냗죕镎쳬ꆣ�좺뫺�푅풻ꆣ컒閺략
쳬짏ꆣ貤뎣쿂짺ꆣ웤돶쳬蟸ꆣ뮯黩뫺췵첫ퟓꆣퟔ띑냗鱑ꆣ틲퓬듋쯂퇉ꆣ뛾쪮
뛾쓪뛾퓂菈뢽ꆣ웤췵럼탅죫뎯ꆣ짏풪뛾쓪헽퓂뛾쪮튻죕ꆣ웤뗘黩엾즳뚼뚽뢮ꆣ
럖黩쪮훝ꆣ 

퇉ꆣ좥맏훝뛾잧샯ꆣ벴鵨镲맊뗘ꆣ웤췵탕لمح쏻춻횧ꆣ뎣틛컷춻�ꆣ웤쯗
폐چ횮샻ꆣ�퍞쪮냋쓪쪮튻퓂ꆣퟳ크듳貢�맹킢鳧횮ꆣ 

쫨샕ꆣ퓚냗즽횮쓏ꆣ벴鵨튲ꆣ웤췵횮ퟥꆣ뷔쇹횸ꆣ럇쇹횸葴늻폽ꆣ蓙뇸뛾잧ꆣ
좥맏훝쯄잧쇹냙샯ꆣ�퍞뻅쓪ꆣ잲쪹ꭉ쏻菈뢽ꆣ틑짏쯄ꆣ 

 챋쫏펛풻ꆣ쿌뫠풪쓪쯄퓂ꆣ셔쯄ꆣ쫇همم욝ꆣꆣ퇉ꆣ쫨샕ꆣ훁觛뛾쓪
쪮튻퓂ꆣ迍쯄ꆣ쫇همم욝ꆣꆣ쫨샕ꆣ쯩졾ꆣ菉쯄늻춬ꆣ캴횪뫎맊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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핻슶풪쓪뻅퓂ꆣ낲컷뚼흯췵랽틭멂쯩졾돇ꆣ쯄쏦쪮뛾ꆣퟷ쟼쟺럼돶魝횮ꃮꆣ
컥톮뛸꺅ꆣ 

觛뛾쓪쪮튻퓂튻죕ꆣ커췾�뾂맜췵킢苜ꆣ뿋迍쯄ꆣ틀잰همم욝훃낲컷뚼흯뢮ꆣ
앟쫌색뗒죊苜했뻨쯄ꆣ짏뇭풻ꆣ뎼슄쳬짺쯄틄ꆣ뷔퓚쿈췵럢폲횮췢ꆣ맊陼뻠ڀ
鳦몣ꆣ컷룴쇷즳ꆣ놱饍듳쒮ꆣ쓏ퟨ컥蹘ꆣ듋쳬쯹틔쿞틄뗒뛸룴훐췢튲ꆣퟔ뗤벮쯹
뱯ꆣ슕뷌쯹벰ꆣ죽듺늻쓜훂헟ꆣ蟸볒볦횮틓ꆣ듋葴뷱죕횮쯄뺳ꆣ틑폢쿄틳튲ꆣ
컴풊죋놡랥첫풭ꆣ쏀뮯탐붭鵨ꆣ쫇葴잰듺횮�틡ꆣ퓚蟸볒횮폲훐ꆣ훁잰鵨
镲ꆣ탙얫齯驱늻랸�ꆣ骢싓샴죋ꆣ鵨컷잼ꆣ쟖�鵨훐ꆣ陼뿜죽�ꆣ죫뫓陼짏ئىꆣ
쯬훁싥ꆣ평듋퇔횮ꆣ葴뇝쿂뷱죕횮췁폮ꆣ�훜鵨잰뎯�틓ꆣ죴쪹풽믄췢틔黩
쿞ꆣ뷟��틔폻ꆣ럇떫늻郛죋솦ꆣ틠쯹틔쪧쳬탄튲ꆣ뷼헟ꆣ蟸볒驱돶躛ꆣ쯹
�ퟌ轖ꆣ컷쫹쯄ꆣ陼쫹낲陼ꆣ핻끬죕볓ꆣ냙탕첓뇗ꆣ슄쫘컷폲ꆣ쫂뗈쪯쳯ꆣ�
폃늻횧ꆣ폐鍰齯틦ꆣ탐틛볈뻃풹闧틠뛠ꆣ컴풊ꆣ췵쫂쏒چꆣ늻쓜쮇쫲ꆣ�늻
金驷ꆣ캷뇋ퟯꆣ쓮뇋헷죋ꆣ쳩쇣죧폪ꆣ듋葴잰듺풹쮼횮푾튲ꆣ짏늻쫇탴ꆣ葴헾
늻탐ꆣ뛸킰髢ퟷꆣ킰髢ퟷ葴콸쏸짺ꆣ뛸쮮몵웰틓ꆣ랽뷱陼ꆣ쫱鵨쳓췶ꆣ붭
뮴틔쓏ꆣ쟳늻쾢ꆣ죋늻迍顉ꆣ葴쿠싊黩녉ꆣ룹놾튻鍵ꆣ酮뮼늻鱜ꆣ쯹틔좻헟ꆣ
뷔黩�쫹랽췢ꆣ틔뷟훐蟸ꆣꂎ큕늻쎫횮뗘ꆣ맔ퟓ폽쥮짺횮뗀튲ꆣ컴鵨풪뗛뱻�
뻨횮횮활ꆣ뛸셔훩퇂횮뾤ꆣ탻뗛폃캺쿠횮닟ꆣ뛸鞉�躟횮쳯ꆣ�폻쒽짐첓쏻ꆣ쥷
醄蓚죋솦튲ꆣ뷼�퍞쓪훐ꆣ뿋욽뻅탕ꆣ菔샮쮼쒦黩뿉몹ꆣ쪹뵹화늿헟ꆣ쥷틔틄뗒
엑葴랥횮ꆣ붵葴鏡횮ꆣ뗃췆췶만듦횮셸ꆣ齯�쫹蓚쏱횮틛ꆣ듋葴뷼죕횮쇮뗤ꆣ붗
�횮맊쫂ꆣ론튊낢쪷쓇즪셟ꆣ즽�띎ꆣ쫀탛즳쒮ꆣ죴캯횮쯄ꆣ쪹뵹화�ꆣ
럢黩뿉몹ꆣ잲웤뙒뿜ꆣ葴蟸볒폐쁞뵞횮쏀ꆣ믄췢齯��횮틛ꆣ죧뎼쯹튊ꆣ했뻨쯄
ꆣ틔럊훐蟸ꆣ셔낲陼틔貍�컷ꆣ魲붗鏡틄뗒ꆣ쥷럀웤풽틝ꆣ릶齯쟖컪횮뮼ꆣ葴
뿉틓ꆣ뫎뇘롑웤뿟톨ꆣ앣콎쾁펋킣뛌퓕ꆣ럼뇝쿂鞉횮뛈췢ꆣ齯틔뵞폲캴욽黩
쓮ꆣ떫꺔�뇸횔쫘ꆣ틔듽웤ퟔ钡ꆣ좻鏴횮ꆣ듋샮쓁쯹틔훆탙얫튲ꆣ맊چ햓
ꆣ럲큕횮죋ꆣ늻쪳횮뗘ꆣ뫎틔龩쮼酝뛸ꂎ횮퓕ꆣ쒪죴뻛�貍ꆣ탳췾커ꆣ틔틝
듽蓚ꆣ葴釰쪿솦놶ꆣ틔훷뙒뿍ꆣ葴컒뗃웤뇣ꆣ裔뇚쟥튰ꆣ葴뿜齯쯹뗃ꆣퟔ좻�짮
죫뇘폐�횮酝ꆣ鱜죫뇘齯첔ꭀ횮틦ꆣ죧듋钵쓪ꆣ뿉쪹뛾첔늻鏴뛸럾ꆣ폒쪷듞죚
했늻냎쯄ꆣ흨풻ꆣ놱뗘횮黩훐蟸뮼헟뻃틓ꆣ쳆폝틔짏黩ꆣ틳훜횮풻ꪝꆣ
컷뺩陼蟸ꆣ폐탙얫쎰퇉ꆣ꺔襔뗤컧ꆣ폐黵취놰퇉ꆣ췘냏쫀폐죤죤뎫뿱ꆣ폮컄
뎯폐춻�ꆣ쮹뷔쏻첖ꆣ틲镲뛸룄ꆣ띎실앣�뛸�ꆣ컥뗛늻쓜뎼ꆣ죽췵늻쓜훆ꆣ
뇸�떜뵙ꆣ齯듺늻폐ꆣ닟�쯣ꆣ闧맅쒪슄ꆣ럲뫺헟놱뗒횮뾂쏻ꆣ웤뗘쓏뷓퇠�ꆣ
놱롆즳쒮ꆣ陼�뻅틄ꆣ컷뷧쇹죖ꆣ쳬탔ꆣ튗쯅뇣쾶ꆣꭆퟟꆣ닝�쮮틆ꆣ
ퟔ퇔쳬뗘쯹짺ꆣ죕퓂쯹훃ꆣ鵨룟믊틔냙졦놊ꆣ뺽욽돇횮쿂ꆣ듾훁커뗛ꆣ뫕좻끬
醍ꆣ쯁횾��ꆣ쪹辈쪼춨컷폲ꆣ볈뛸솢쯄뾤ꆣ鏾폱ꆣ틔铠탙얫폒뇛ꆣ쓋迍뛈
뫓ꆣ멂쇮뻓죻ꆣ틔뵞쓏잼놱뗒ꆣ쫇헏죻춤ꆣ돶돇쯄잧샯틓ꆣ쮹镲튲ꆣ
돐컄뺰풪쒬횮ꆣ蟸폃뢻辊ꆣ뺚뇸�貢ꆣ짮죫롆ힷꆣ荁뢮軬횮�ꆣ骗쪿횮솦ꆣ
탐죋쪹헟ꆣ驱퓂춤헏ꆣ�躟ꆣ쫗캲뫓ꆣ뮢캴득ꆣ웤蟸틑뫄ꆣ볈ꆣ
웤죋틠ꆣ쓋훁퓬욤軅ꆣ쯣뺇ꆣ뚐훛�ꆣ좶뻆ꆣ럲�늻金ꆣ짮黩뻃횮펋좻
튲ꆣ탙얫쫇뫵맂쳘�롚ꆣ폰쾭늻탐퇉ꆣ쪼킢커컷폲횮ꆣ黩훃쪹헟킣캾흯
횮ꆣ탻풪낧욽ꆣ듋뗀늻쳦ꆣ췵쎧듛캻ꆣ�틗췵뫮ꆣ평쫇컷폲풹엑ꆣ앣훐蟸룴뵞ꆣ
腋迍춶賙탙얫ꆣ맢커훐앤ꆣ탙얫뚐훘ꆣ뷔잲쪹쟳菈賙ꆣ훁퇓맢ꆣ죽춨죽뵞ꆣ훁
蟸볒ꆣ첫ퟚ랽쫂췢펑ꆣ迍탞킢커앦�ꆣ腋쓏즽훁쩛蹘ꆣ녍黩뢮ꆣ龟믰쿠췻ꆣ
훁룟ퟚꆣ蓕퓚낲죋ꆣ쏼폐쮾냎쯄ꆣ웤췂�맻ꆣ듳죫컷폲ꆣ퇉틔컷ꆣ쯹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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돇놤ꆣ齯늻붵쿂ꆣ쯬뛸陼ꆣ�룟닽뇚ꆣ驶�躟춥ꆣ쟖뎣颷뷧ꆣ꺔쒪�퇓뒃ꆣ
틔앒컒鿵믍ꆣ훷짏헙쏼폒쿠듽荲黩낲쾢뗀탐�듳뾂맜ꆣ낲컷뚼흯鳘맅黩뢱ꆣ
蚖ퟯ퇉ꆣ폐苤ꆣ튻釰뛸ퟟꆣ컒躟ힷ鑺ꆣ훁퇉ꆣ뱚�늻쁞ꆣ뺹틠齯릦ꆣ뎯
춢틔黩캷얳폐탌ꆣ쇷듽荲궂훝ꆣ鞉鳘맅셸훝ꆣ훁췵킢苜ꆣ뛸쯄迍퇉ꆣ뷱죴
냎횮ꆣ쫇鞉틑돉횮릦ꆣ췼뻃횮닟ꆣ킡듈헟ꆣ듳듈횮�ꆣ잰쫂헟ꆣ쫂횮躟ꆣ쓎
뫎늻衄ꆣ쯄齯쫘ꆣ葴뿱뿜틦�ꆣ뇘뇸볓컷폲ꆣ컷폲화�髢�ꆣ뿖늻쓜꺔짟횮
뿚ꆣ컷폲蓓ꆣퟔ좻췾앒쓏잼ꆣ쓏잼颷떜ꆣ뇘틔럢훺얰ꆣ짟붻�ꆣ葴뫓컷캣ꆣ
뫓컷캣ꆣ葴늻뗃뻈틓ꆣ랽쏼貢돶躟ꆣ앤틛蓓놊ꆣ쿲횮쯹뗃ꆣ뷱횮쯹蓚ꆣ쿲횮쯹
蓚ꆣ뷱횮쯹틝ꆣ뿉늻홞좻뫵ꆣ뛸흨헟酮웤蓚�ꆣ쓮웤�ꆣ퓸늻횪蟸鳧췁ꆣ뒺
쟯쯹흉ꆣ뛅鵵럀쏈ꆣ낲캣횮펋ꆣ헟ꆣ죴뇸짔�쇴ꆣ�쿈튪몦ꆣ葴뫓컷뾤틑럇蟸
볒횮폐ꆣ뷱낲뗃뛸냎횮뫵ꆣ뫎홞럇蟸볒횮폐ꆣ쒪�퇓뒃헟ꆣ퇓�뛾잧샯ꆣ훐쮮
닝늻짺퇉ꆣ듋폐辊뿜ꆣ葴틔뛈뒃ꆣ鵨뇸뛈ꆣ葴뒃놱ꆣ틁컷ꆣ놱춥ꆣ낲컷ꆣ벰
화�齯뻈ꆣ齯뻈葴욣뇸늻쓜ퟔ헱ꆣ뇘黩�췌횮ꆣ폖퇉뗃釒�짮죫뫵ꆣ폐틔횪춨컷
폲완튲ꆣ鵨镲ꆣ蛎짏闸ꆣ놣죻ꆣ했셔�苤ꆣ색훐뫮醪솕�쫂ꆣ틔黩늻뿉ꆣ
陼뺩镲ꆣ컷잼ퟷ腹ꆣ쳬쿂뇸ꆣ�틛齯틑ꆣ쮾춽듞쇒ꆣ틔黩틋鞉鯶훝ꆣ흨색뢵�
薖퇔풻ꆣ铘쮾춽쳬쿂쓋낲ꆣ鯶훝쳬쿂튪큮�크ꆣ쫀ퟚ췘뺳ꆣ쇐훃쯄뾤ꆣ흨헟틔黩
铠탙얫폒뇛ꆣ쇒黩퓗쿠ꆣ늻쓮黩蟸쮼쯹틔뇸횮닟ꆣ쓋폻蟸鞉튻랽졦텙횮췁ꆣ죴
쪹ퟳ횮첔ꆣ뗃뻓듋뗘ꆣ쪿蓅볗裔ꆣ틲틔黩腹ꆣ듋쳬쿂횮훁酝ꆣ짧횮짮酮ꆣ뺹
迄�흨ꆣ뷱틋죕짷튻죕ꆣ택컰택ꆣ鋱뫮醪늻뿉횮퇔ꆣ뱻뢵�짮酮횮흨ꆣ좻
黩첖쇮ꆣ샗黩헛큮ꆣ뾘볗뇸ꆣ쮼貢躛ꆣ짏앣쳬뫏뗂ꆣ쿂앣뗘뫏쏷ꆣ훐앣죋뫏탄ꆣ
짆釰헟늻ꆣ죧쮹뛸틑틓ꆣ냎앦낲컷횮쯄ꆣ캯훆횮컷�ꆣ쟳뵞貢臭횮뛋ꆣ
뾼틑좻횮ꆣ럼쓮컥쇹죕ꆣ훁퓙죽ꆣ폞쿂만슪ꆣ횪웤늻뿉ꆣ 

붨훐뛾쓪웟퓂ꆣ볓틁컷놱춥릝뛈쪹샮풪훒놱춥듳뚼흯ꆣ틔쯄릝뛈쇴맹黩낲
컷듳뚼흯ꆣ쯄릝뛈퍞달쪹ꆣ푴풻ꆣ놱춥쯄ꆣ뵹죎컷쿄ꆣ컥쪮웟�ꆣ쪮탕늿실ꆣ
蟸뎯틑臭ꆣ쿠럮싊슚ꆣퟔ쪧쫘ꆣ陼컷ퟨ뵞ꆣ훒셸횮춽ꆣ웼톪쿠쫘ꆣ짷만럢싔ꆣ
럮ퟱ뙙뷌ꆣ뷔뫮늮쫘貢ꆣ붻탞릲훎횮쯹훂튲ꆣ웤貢쪿钢맙ꆣ뿉뎬웟�ꆣ돵ꆣퟔ뇸
앤틑臭ꆣ낲컷놱춥ꆣ黩�첔쯹룴헟ꆣ릝뛈샮쯃顉ꆣ? 럇풪뙙ꆣ豏횾횱ꆣ굕�ꆣ
뷔�횮ꆣ맹헟ꆣퟓ荸ꩱퟓꆣ샮풪훒ꆣ쪼퓸쇮쏻훒ꆣ�룄퇉ꆣퟔ훷웤죎ꆣ蝌
끬쪹럮뇭헂뎯ꆣ钵�뷔늻�ꆣ탅슄늻훁뎯헟쪮쓪ꆣ벰쫇ꆣ잲쪹ퟔ믘뱶驶화�
훁ꆣ맊폐쫇쏼ꆣ 

�풪쇹쓪쪮뛾퓂ꆣ쫇驱ꆣ췂�쿝놱춥뚼흯뢮ꆣ돵ꆣ놱춥낲컷볈볙뗀�縉틔뎯ퟠꆣ
틲뢽펹퇉ꆣ�탔쟝ꭆꆣ쟳齯뛈ꆣ죋늻쇄짺ꆣ폖폐즳췓늿실쇹잧躤ꆣ앣놱춥쿠
틀ꆣ賙�縉ꆣ쯁웤뎭詚ꆣ폈쯹薒뿠ꆣ웤죽룰떓늿실ꆣ폖냗럾춻�ꆣ쯘앣�縉춨
뫍ꆣ틠몶웤쟖싓ꆣ틲췂�뫱�튊핔ꆣ쯬뢽횮췂�ꆣ싊룰떓냗럾횮놊ꆣ좥뚬臭뿜
놱춥ꆣ�縉듳쿠軖쮹싊놊풮횮ꆣ釰钡뾃ꆣ췂�릥蟺벱ꆣ놱춥횮죋볈뿠�
縉ꆣ쫇驱ꆣ쓋앥돇붵췂�ꆣ즳췓틠붵퇉ꆣ놱춥릝뛈韮퉵맅ꆣ앥쿂뛾잧죋놼
컷훝ꆣ웟쓪쟯ꆣ軖쮹폖쾤웤蟸뚡觑쇹졦죋ꆣ貢迍놱춥ꆣ죔헙퉵맅�탐ꆣ컒뇸
黩�췂룰떓쯹钡ꆣ쯀헟듳냫ꆣ퉵맅놊ꆣ荈냙쇹쪮ꆣ貢迍죫컷훝ꆣ軖쮹뵈횮
풻ꆣ앣컒춬훁퇀躤ꆣ꺔쯍뻽驷놾뎯ꆣ퉵맅迄횮ꆣ벰퇀躤ꆣ뺹骢횮ꆣ 

  姚州都督府 

麟德元年五月八日。於昆明之弄棟州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鎮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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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功二年五月八日。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表曰。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自生民以
來。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
漢置永昌郡以統治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
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及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
使張伯岐選其勁卒。以增武備。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
貢不入。而空竭府軍。驅率平民。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漢以
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歌曰。歷
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蓋言漢貪珍奇之利。而為蠻夷驅役也。漢得其
利。人且怨歌。今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
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帥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
亮雲。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率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易起。留兵運糧。為患
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粗設紀綱。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斯策。妙得羈縻
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靖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術。唯知
詭謀狡算。恣情割剝。貪功劫略。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提挈子弟。
嘯引兇愚。劍南逋逃。中原亡命。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略為業。姚州。
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立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群蠻所殺。
又使將軍李義總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
兵有三不易。其言遂驗。垂拱四年。南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
州。奏言所有課稅。出自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州。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稜。
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
擾。至今不絕。伏乞罷姚州。使隸嶲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國悉廢。
於瀘北置關。百姓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疏奏不納。 

開元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敕。姚州官員。准中置州祿料。階資依都督府。 

天寶八載六月。劍南奏。索磨川許新置都護府。宜以保寧為名。 

  雜錄 

開元四年三月四日敕。諸都護府史。並令於管內依式? 補。申所司勘責。然後給
告身。 

唐會要卷七十四 

 選部上 

  論選事 

舊制。內外官皆吏部啟奏授之。大則署置三公。小則綜覈流品。自隋已降。職事
五品已上官。中書門下訪擇奏聞。然後下制授之。唐承隋制。初則尚書銓掌六品
七品選。侍郎銓掌八品選。三年一大集。每年一小集。其後。尚書侍郎通掌六品
以下選。其員外郎監察禦史。亦吏部唱訖。尚書侍郎為之典選。自貞觀以後。員
外郎乃制授之。又至則天朝。以吏部權輕。監察亦制授之。其銓綜也。南曹綜覈
之。廢置與奪之。銓曹注擬之。尚書僕射兼書之。門下詳覆之。覆成而後過官。
至肅宗即位靈武。強寇在郊。始命中書以功狀除官。非舊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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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五年。太僕卿張道源上表。以吏曹文簿繁密。易生姦欺。請議減之。高祖下
其議。百寮無同者。唯太史傅奕言道源議至當。迫於眾議。事竟不行。 

貞觀元年正月。侍中攝吏部尚書杜如晦上言曰。比者。吏部擇人。唯取言辭刀筆。
不悉才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上曰。如何可以
得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州閭。然後入用。今每年選集。尚數千人。
厚貌飾詞。不可悉知。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所以不能得才。魏徵亦曰。知人之
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才行兼美。始可
任用。上將依古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將行世封。其事遂止。 

二十年。黃門侍郎褚遂良上表曰。貞觀初。杜淹為禦史大夫。檢校選事。此人至
誠在公。實稱所使。凡所採訪七十餘人。比並聞其嘉聲。積久研覆。一人之身。
或經百問。知其器能。以此進舉。身既染疾。伏枕經年。將臨屬纊。猶進名不已。
陛下悉擢用之。並有清廉幹用。為眾所欽望。大唐得人。於斯為美。陛下任一杜
淹。得七十餘人。天下稱之。此則偏委忠良。不必眾舉之明效也。 

顯慶二年。黃門侍郎知吏部選事劉祥道上疏曰。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
入流。數過一千四百人。是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古之選者。
不聞為官擇人。取人多而官員少也。今官員有數。而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
遂令九流繁總。人隨歲積。謹約准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者。令內外文武官一品
以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壯室而任。耳
順而退。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支三十年而略盡。若年別
入流者五百人。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數。頃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
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有餘。不慮其少。今年當入流者。
遂踰一千四百。計應須數外。常餘兩倍。又常選者仍停六七千人。更復年別新加。
實非處置之法。望請釐革稍清其選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多。為政之弊。公
卿以下。憚於改作。事竟不行。 

 蘇氏議曰。冕每讀國史。未嘗不廢卷歎息。況今河西隴右。虜盜其境。河北河
南關中。止計官員大數。比天寶中。三分減一。入流之人。比天寶中。三分加一。
自然須作法造令。增選加考。設格檢勘。選司試能。嗟乎。士子三年守官。十年
待選。欲吏有善稱。野無遺賢。不可得也。若比祥道所述。豈只十倍。不更弊乎。 

開耀元年四月十一日敕。吏部兵部選人漸多。及其銓量。十放六七。既疲於來往。
又虛費資糧。宜付尚書省。集京官九品已上詳議。崇文館直學士崔融議曰。今皇
家兩曹妙選。三官備設。收其杞梓。搴其蕭稂。其有疾狀犯贓私罪當懲貶者。此
等既未合得。伏望許同選例。錄以選勞。又選人每年長名。常至正月半後。伏望
速加銓簡。促以程期。因其物情。亦何疲於來往。順其人欲。亦何費於資糧。又
所銓簡。以德行為上。功狀次之。折衷之方。庶幾此道。尚書右僕射劉仁軌奏曰。
謹詳眾議。條目雖廣。其大略不越數途。多欲使常選之流。及負譴之類。遞立年
限。如令赴集。便是擁自新之路。塞取進之門。或請增置具僚。廣授官之數。加
習藝業。峻入仕之途。亦恐非勸獎之通規。乖省員之茂躅。徒雲變更。實恐紛擾。
但昇平日久。人物滋殖。解巾從事。抑有多人。頃歲以來。據員多闕。臨時雖有
權攝。終是不能總備。望請尚書侍郎。依員補足。高班卑品。准式分銓。分銓則
留放速了。限速則公私無滯。應選者暫集。遠近無聚糧之勞。合退者早歸。京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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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索米之弊。既循舊規。且順人情。如更有不便。隨事釐革。其殿員及初選。及
選淺自知未合得官者等色。情願不集。即同選部曹司商量。望得久長安穩。 

垂拱元年七月。鸞臺侍郎兼天官侍郎魏元同。以吏部選舉不得其人。上表曰。漢
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為之置。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
之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
察行。法令之弊。由來久矣。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
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
實為至要。且天下之大。士人之眾。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如平如權衡。明如
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
情故既行。何所不至。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遊宦。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
衷。險如溪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勝。今使考行究能。折衷於一面。百寮庶職。
專斷於一司。不亦難乎。況今諸色入流。歲有千計。群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
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淄澠既混。玉石
難分。用舍去就。得失相半。周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寮。無以
巧言亂色。便僻側媚。其唯吉士。此則命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
尚以寮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眾。所
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盛芃芃之棫樸。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
之尚矣。居家觀其孝友。鄉黨取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知謀。煩之以
事。以觀其能。臨之以義。以察其度。始於學校。掄於州裏。告諸六事。而後貢
之於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
而升於朝廷。三公得參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眾。一賢之進。
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人。鮮有敗事。晉魏反是。所失宏多。子野所論。蓋區區
之宋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於當今乎。今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於書判。恐非先
德行而後言語之意也。臣又聞漢書。張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蕞
爾。猶能若斯。況以今國家而不建長久之策。為無窮之根。盡得賢取士之術。而
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
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祕書省正字陳子昂上疏曰。臣伏見陛下憂勤政治。
而未以刺史縣令為念。臣何以知陛下未以刺史縣令為念。竊見吏部選人。補縣令。
如補一縣尉耳。但以資次考第。從官洊歷即補之。不論賢良德行。何能以化民。
而拔擢見補者。縱使吏部侍郎時有知此弊。而欲超越用人。則天下小人。已囂然
相謗矣。所以然者。習於常也。所以天下庸流。皆任縣令。庸流一雜。賢不肖莫
分。但以資次為選。不以才能得職。所以天下淩遲。百姓無由知陛下聖德勤勞夙
夜之念。但以愁怨。以為天子之令使如是也。自有國以來。此弊最深。而未能除
也。神龍元年。李嶠韋嗣立同居選部。多引用權勢。求取聲望。因請置員外官一
千餘員。由是僥倖者趨進。其員外官悉依形勢。與正官爭事。百司紛競。至有相
毆擊者。及嶠復入相。乃深悟之。見朝野喧議。乃上疏曰。自寶命中興。鴻恩溥
被。唯以爵賞為惠。不擇才能任官。授職加階。朝遷夕改。正闕不足。加以員外。
非復求賢助治。多是為人擇官。接武隨肩。填曹溢府。無益政化。虛請俸祿。在
京則府庫為之殫竭。在外則黎庶被其侵漁。伏願微惜班榮。稍減除授。使匪服之
議。不興於聖朝。能官之謠。復光於曩載。 

上元元年。劉嶢上疏曰。臣聞論語有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詩曰。愷悌君子。
民之父母。豈有使父養子。而憂不得所者哉。今國家以吏部為銓衡。以侍郎為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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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鏡所鑑者貌也。妍媸可知。衡所平者法也。年勞可驗。至於心之善惡。何以
取之。取之不精。必貽後患。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以書判為得人。夫書判者。
以觀其智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可使從政者歟。不可使之而或任之。是貽患
於天下也。如有德行侔於甲科。書判不能中的。其可舍之乎。況於書判。借人者
眾矣。求士本於鄉閭者。可謂至矣。且人不孝於其親者。豈有忠於君乎。不友於
兄弟者。豈肯順於長乎。不恤於孤遺者。豈肯恤百姓乎。不義而取財者。豈有不
犯贓乎。不直而好訟者。豈肯守恆乎。強悖而任氣者。其肯惠和乎。博奕而畋遊
者。其肯貞廉乎。不以辱為辱者。其肯敬慎乎。薦士無此病。則可任之以官也。 

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疏曰。古之選用。取其聲稱。或遙聞辟召。或一見任
之。是以士修素行。而流品不雜。臣以為吏部始造簿書。以備人之遺忘。今反求
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
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於主簿。從主簿於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
者也。唯論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賢。大略如此。豈不謬哉。臣以為選部之弊。
在不變法。變法之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夫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
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嘆息也。 

十三年十二月。封嶽迴。以選限漸迫。宇文融上策。請吏部置十銓。禮部尚書蘇
頲。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願。右散騎常侍徐堅。禦史中丞宇文融。朝集
使蒲州刺史崔林。魏州刺崔沔、荊州長史韋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邱
等十人。當時牓詩雲。員外卻題銓裏牓。尚書不得數中分。尚書裴漼。員外郎張
均。其年。太子左庶子吳兢上表諫曰。臣聞易稱君子思不出其位。言各止其所。
不侵官也。此實百王準的。伏見敕旨。令刑部尚書韋抗等十人。分掌吏部銓選。
及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雖有吏部尚書及侍郎。皆不得參議其事。議者皆
以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於有司也。然則居上臨民之道。經邦緯俗之規。必在推誠。
方能感物。抑又聞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故漢光武置赤心於人
腹。良有旨哉。昔魏明帝嘗卒至尚書省。尚書令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
欲案行省司文簿。矯曰。此是臣之職分。非陛下所宜臨。若臣不稱職。則宜就黜
退。陛下宜還宮。帝慚。迴車而反。又陳平丙吉者。漢家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
數。不問路死之人。故知自天子至於卿士。守其職分。而不可侵越也。況我大唐
萬乘之君。卓絕千古之上。豈得下行選曹之事。頓取怪於朝野乎。凡是選人書判。
並請委之有司。仍停此十銓分選。依舊以三銓為定。 

天寶十載。吏部選才多濫。選人劉迺獻議於知銓舍人宋昱曰。虞書稱知人則哲。
能官人則巍巍。唐虞舉以為難。今夫吏部既始之以掄才。終之以授位。是則知人
官人。斯為重任。昔在禹稷臯陶之眾聖。猶曰載采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
主司。獨委一二小塚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古今遲速。何不侔
之甚哉。夫判者。以狹辭短韻。語有定規為體。猶以一小冶而鼓眾金。雖欲為鼎
為鏞。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夫銓者。必以崇文冠首。媒耀為
賢。斯固士之醜行。君子所病。若引周公尼父於銓庭。則雖圖書易象之大訓。以
判體措之。曾不及徐庾。雖有淵默罕言之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嗚呼。
彼幹霄蔽日。誠巨樹也。當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龍吟虎嘯。誠希聲也。若
尚頰舌之感。必下於¨黽。觀察之際。能不悲夫。執事慮過龜策。文含雅誥。豈
拘以瑣瑣故事。曲折因循哉。誠能先咨以政事。次徵以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
其臨節。則龐鴻深沈之士。亦可以窺其門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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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四年八月。吏部奏。伏以艱難以來。年月積久。兩都士類。散在遠方。三庫
敕甲。又經失墜。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詐欺。分見官者。謂之擘名。承已死者。
謂之接腳。乃至制敕旨甲。皆被改張毀裂。如此之色。其類頗多。比來因循。遂
使滋長。所以選集加眾。真偽混然。實資檢責。用甄涇渭。謹具由歷狀樣如前。
伏望委諸州府縣。於界內應有出身以上。便令依樣通狀。限敕牒到一月內畢。務
令盡出。不得遺漏。其敕令度支急遞送付州府。州司待納狀畢。以州印印狀尾。
表縫相連。星夜送觀察使。使司定判官一人。專使勾當都封印。差官給驛遞驢送
省。至上都五百里內。十二月上旬到。千裏外。中旬到。每遠校一千裏外。即加
一旬。雖五千裏外。一切正月下旬到。盡黔中嶺南。應不合北選人。不納文狀限。
其狀直送吏曹。不用都司發。人到日。所司造姓攢勘合。即奸偽必露。冤抑可明。
如須盤問。即下所在州府責狀。其隱漏未盡。及在遠不及期限者。亦任續通。依
前觀察使與送所在勘責。必有灼然踰濫。事跡著明。據輕重作條件商量聞奏。庶
稍澄流品。永息踰濫。敕旨。依奏。 

六年二月詔。吏部續流選人新授官者。至來年二月之任。初。吏部侍郎劉滋李紓。
以去冬選人無缺員。乃奏請代貞元五年授官計日成考者。三百五十員。令至今年
八月之任。議者非之。於是諫議大夫韓章抗疏曰。竊見去年選授官者。多以六月
七月方至任所。扶老攜幼。不遠數千里。以就一官。到纔經年。遂見停替。又見
在留中人多者。有注貞元四年闕者。准格。至來年正月赴任。其續流人注五年缺
者。遽以今年八月便任。一等用闕。兩等授官。五年闕者授替在前。四年闕者授
仍在後。事皆非允。理實可矜。今制命已行。難於改易。其所授官人。請令至來
年二月赴任。從之。 

元和八年十二月。吏部奏。比遠州縣官。請量減選。四選五選六選。請減一選。
七選八選。請減兩選。十選十一選十二選。各請減三選。伏以比遠處都七十五州。
選人試後。懼不及限者。即狀請注擬。雖有此例。每年不過一百餘人。其比遠州
縣。皆是開元天寶中仁風樂土。今者或以俸錢減少。或以地在遠方。凡是平流。
從前不注。至若勸課耕種。歸懷逃亡。其所擇才。急於近地。有司若不注授。所
在唯聞假攝。編甿益困。田土益荒。請減前件選。敕旨。宜依。 

十一年九月。中書門下奏。字人之官。從古所重。遂許聞薦。冀得循良。其或不
依節文。虛指事跡。既開繆舉之路。是扇倖求之風。望自今已後。所舉人事跡與
節文不同。及檢勘無據。並到官後不稱職。及有負犯等事。並請量輕重坐其舉主。
輕則削奪。重則貶謫。伏以前後敕文。雖有條約。比來銓覈。多務因循。今重申
明。所期畫一。其舉人到省後。所司檢勘。如與節文不同。仰具事由並舉主名銜
申中書門下。如所司鹵莽。便與判成。察知事狀違越。則所司與舉主同坐。從之。 

寶歷二年十二月。吏部奏。伏以吏部每年集人。及定留放。至於注擬。皆約闕員。
近者入仕歲增。申闕日少。實由諸道州府所奏悉行。致令選司士子無闕。貧弱者
凍餒滋甚。留滯者喧訴益繁。至有待選十餘年。裹糧千餘裏。累駮之後。方敢望
官。注擬之時。別遇敕授。私惠行於外府。怨謗歸於有司。特望明立節文。令自
今以後。諸司諸使天下州府。選限內不得奏六品以下官。敕旨。依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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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七年五月敕節文。縣令。錄事。參軍。如在任績效明著。兼得上下考及清白
狀陟狀者。許非時放選。仍優與處分。其餘官見任。得上下考。與減三選。如本
官兩選以下者同。非時人例處分。 

開成二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天下之治。在能官人。古今以還。委重吏部。自循
資授任。衡鏡失權。立格去留。簿書得計。比緣今年三月。選事方畢。四月已後。
方修來年格文。五月頒下。及到遠地。已及秋期。今請起今月與下長定格。所在
府州。榜門曉示。其前資官。取本任解黃衣。本貫解一千里內。三月十日解到省。
二千里三千里遞加十日。並本州齎送。選人發解訖。任各歸家。其年七月十五日。
齊於所住府。看吏部長榜。定留放。其得留人。並限其年十二月十日齊到省試注
唱。正月內。銓門開。永為定例。如其年合用闕少。選人文書無違犯可較。則於
本色闕內。先集選深人年長人。其餘既無缺可集。南曹但為判成榜。示所住州府。
許次年取本住州府公驗。便依限赴集。更不重取本住本貫解。舊格已久。不便更
改。事遂不行。 

四年四月敕。吏部去冬粟錯。及長名駮放選人等。如聞經冬在京。窮悴頗甚。街
衢接訴。有可哀矜。宜委吏部檢勘。條流鈐轄。如非踰濫。正身不到。欠考欠選。
大段瑕病之外。即與重收。以比遠殘闕注擬。不得用平留闕。如員闕不相當。不
唱不伏官者。便任冬集。不復更論訴限。如未經中書門下陳狀。敕下後。不得續
收。今冬已後。不得以為例。 

會昌六年五月赦書節文。吏部三銓選士。祇憑資考。多匪實才。許觀察使刺史。
有奇績異政之士。聞薦試用。 

大中六年五月敕。大功以上親。連任停解。如已得資者。依本官選數集。如未得
資。及未上並同非時人例放選。 

天祐二年四月敕。應天下府州令錄。並委吏部三銓注擬。自四月十一日以後。中
書並不除授。或諸道薦奏量留。即度可否施行。 

  掌選善惡 

貞觀元年。溫彥博為吏部郎中。知選事。意在沙汰。多所擯抑。而退者不伏。囂
訟盈庭。彥博唯騁辭辦。與之相詰。終日喧擾。頗為識者所嗤。 

四年。杜如晦臨終。請委選舉於民部尚書戴冑。遂以檢校吏部尚書。及在銓衡。
抑文雅而獎法吏。不適輸轅之用。物議以為刻。 

五年。楊銓為吏部侍郎。銓敘人倫。稱為允當。然而抑文雅。進黠吏。觀時任數。
頗為時論所譏。 

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嘗引人銓問何方便穩。或雲。其家在蜀。乃注與
吳。復有雲。親老先任江南。即唱之隴右。論者莫能測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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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楊師道為吏部尚書。師道貴公之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所署用多非
其才。而深抑勢貴。及其親黨。將以避嫌。時論譏之。又其年。吏部尚書高季輔
知選。凡所銓綜。時稱允協。十八年。於東都獨知選事。太宗賜金背鏡一面。以
表其清鑒焉。 

龍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楊思元。恃外戚之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為選
者夏侯彪所訟。而禦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中書令許敬宗曰。固知楊吏部之敗。
或問之。敬宗曰。一彪一狼。共著一羊。不敗何待。 

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李敬元。典選累年。銓綜有序。天下稱其能。參選者歲有
萬人。每於街衢見之。莫不知其姓名。其被放有訴者。即陳其書判錯失。及身曾
負殿。略無差舛。時人服其強記。莫之敢欺。 

宏道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己。銓綜人畢。放長榜遂出得留人名。於是衢路
諠譁。大為冬集人援引指擿。貶為太子中允。遂以中書舍人鄧元挺替焉。元挺無
藻鑑之目。又患消渴。選人因號為鄧渴。 

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知侍郎。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被放。乃
密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刁改為丁。王元忠改為士元中。擬授官後。即加文字。
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數萬人。總識記姓名。安有丁士者。此刁某王某也。
遽窮其姦。登時承服。省中以為神明。 

長壽二年九月。許子儒除吏部侍郎。性無藻鑑。所視銓綜。皆委令史縱直。謂直
曰。汝平配也。 

久視元年七月。顧琮除吏部侍郎。時多權幸。好行囑託。琮性公方。不堪其弊。
嘗因官齋至寺。見壁上畫地獄變相。指示同行曰。此亦稱君所為。何不畫天官掌
選耶。 

景龍三年。鄭愔與崔湜同執銓管。數外倍留人。及授擬不遍。即探用三考。二百
日闕。夏不行。又用兩考。二百日闕。朝注夕改。無復准定。選人得官。乃有三
考不得上者。有一人索遠。得校書郎。其或未能處置者。即給公驗。謂之比冬。
故選司綱維紊亂。以崔鄭為口實。自後頗難綱紀。 

景雲元年。盧從願為吏部侍郎。精心條理。大稱平允。其冒名偽選。及虛增功狀
之類。皆能擿發其事。典選六年。頗有聲稱。時人雲。前有裴馬。後有盧李。謂
裴行儉。馬戴。李朝隱。 

開元十一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崔林。以舊例有遠惡官六七百員。常不用。此冬因
選深人。以此闕銓。日對面注。各得穩便。不入長名。用此遠闕都盡。 

十八年。蘇晉為吏部侍郎。而侍郎裴光庭每過官應批退者。但對眾披簿。以朱筆
點頭而已。晉遂榜選院雲。門下點頭者。更引注擬。光庭以為侮己。不悅。時有
門下主事閻麟之為光庭心腹。專知吏部過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口下筆。時人
語曰。麟之手。光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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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寶元年冬選。六十四人判入等。時禦史中丞張倚男奭判入高等。有下第者嘗為
薊令。以其事白於安祿山。祿山遂奏之。至來年正月二十一日。遂於勤政樓下。
上親自重試。惟二十人比類稍優。餘並下第。張奭不措一詞。時人謂之曳白。吏
部侍郎宋遙。貶武當郡太守。苗晉卿貶安康郡太守。考官禮部郎中裴朏。起居舍
人張炟。監察禦史宋昱。左拾遺孟國朝。並貶官。 

十一載十一月。楊國忠為右相。兼吏部尚書。奏請兩京選人。銓日便定留放。無
長名。於宅中引注。虢國垂簾觀之。或有老病醜陋者。皆指名以笑。雖士大夫亦
遭詬恥。故事。兵部注官訖。於門下過。侍中給事中省不過者。謂之退量。國忠
注官。呼左相陳希烈於坐隅。給事中列於前曰。既對注擬。即是過門下了。希烈
等腹非而已。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見衣紫。與本曹郎官。藩屏外排比案牘。趨走
諮事。乃謂簾中楊氏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楊乃大噱。選人鄭昂等。附會其旨
焉。二十餘年。人率銓於勤政樓設齋簾。為國忠立牌於尚書省南。所注吏部三銓
選人。務專鞅掌。不能躬親。皆委與令史及孔目官為之。國忠但押一字。猶不可
遍。 

貞元九年正月。禦史中丞韋貞伯劾奏。稱吏部貞元七年冬以京兆府踰濫解送之
人。已授官總六十六人。或有不到京銓試。懸授官告。文按選格銓狀。選人自書。
試日書跡不同。即駮放殿選違格文者。皆不覆驗。及降資不盡。或與注官。伏以
承前選曹乖誤。未有如此。遂使衣冠以貧乏待缺。姦濫以賄賂成名。非陛下求才
審官之意。由是。刑部尚書劉滋以前吏部尚書。及吏部侍郎杜黃裳。皆坐削階。 

太和二年三月。都省奏。落下吏部三銓注今春二月旨甲內超資官洪師敏等六十七
人。敕。都省所執是格。銓司所引是例。互相陳列。頗似紛紜。所貴清而能通。
亦由議事以制。今選已滿。方此爭論。選人可哀。難更停滯。其三銓已授官。都
省落下者。並依舊注。重與團奏。仍限五日內畢。其如官超一資半資。以今授稍
優者。至後選日。量事降折。尚書侍郎注擬不一。致令省都以此興詞。鄭絪丁公
著。宜罰一季俸。東銓所落人數較少。楊嗣復罰兩月俸。其今年選格。仍分明標
出近例。冀絕徼求。時尚書左丞崔宏景。以吏部注擬。多不守文。選人中僥倖者
眾。糾案其事。落下甲敕。選人輩惜已成之官。經宰相喧訴。故特降此勒。 

  吏曹條例 

總章二年四月一日。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牓。引銓注期限等法。又定州
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為故事。仍撰譜十卷。 

其年十一月。吏部侍郎李敬元。委事於員外郎張仁禕。仁禕有識略吏幹。始造姓
歷。改修狀樣銓歷等程式。敬元用仁禕之法。銓綜式序。仁禕感國士見委。竟以
心勞嘔血而死。 

開元十八年四月十一日。侍中兼吏部尚書裴光庭奏。用循資格。至二十一年。光
庭薨。中書令蕭嵩與光庭不協。以循資格取士不廣。因奏事言之。六月二十八日
詔。古者。諸侯舉士。必本於鄉曲。府庭署吏。亦先於行能。所以人自檢修。官
無敗政。及乎魏承漢弊。權立九品。今之吏部。用是因循。入仕寖多。為法轉密。
然於濟治求才。未聞深識。持衡處事。徒具繁文。朕寤寐永懷。每以惆悵。夫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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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不調者。改而更張。法令不便者。義復何異。頃者。有司限數。及拘守循資。
遂令銓衡。不得揀拔天下賢俊。屈滯頗多。凡人三十始可出身。四十乃得從事。
更造格限。分品為差。若如所制之文。六十尚不離一尉。有材能者。始得如此。
稍敦樸者。遂以終身。由是取人。豈為明恕。自今以後。選人每年。總令赴集。
依舊以三月三十日為限。其中有才優業異。操行可明者。一委吏部臨時擢用。貴
於取實。何限常科。雖遠郡下寮。名跡稍著。亦須甄拔。令其勸勉。俾人思為善
之利。俗知進取之途。朕所責成。實在吏部。可舉其大略。令有所依。比者。流
外奏甲。仍引過門下。簿書堆盈於瑣闥。胥吏填委於掖垣。豈是合宜。過為煩碎。
自今以後。亦宜依舊。 

二十八年八月。以考功貢院地置吏部南院。以置選人文書。或謂之選院。其選院
本銓之內。至是移出之。東都至二十一年七月。乙太常園置之。 

二十二年七月六日。吏部尚書李嵩奏曰。伏見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行用參雜。難
以區分。望請准司勳兵部印文。加告身兩字。從之。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王子未出閤者。侍講。侍讀。侍文。侍書。並取見
任官充。經三周年放選。與處分。習藝館諸色內教。通取前資及常選人充。經二
年已上。選日。各於本色量減兩選與處分。左右衛三衛及五品以上子弟。經七年。
雜衛三衛經八年。勳官經九年。並放選。與處分。 

貞元二年三月。吏部奏。伏准今年二月十三日敕。除臺省常參官。餘六品已下。
並准舊例。都付本司處分者。其六品以下選人中。有人才書判。無闕相當。承前
准格。皆送中書門下。又立功狀奏請。要有褒揚等令。並委本司注擬。即不同常
格選人。若無闕相當。一一令待續闕。事即停滯。必招喧訴。應緣功狀。及非時
與官。合授正員額。並選限內無闕注擬者。伏請量事計日。用成三考闕。如臨時
人數稍多。注擬不足。灼然須處置發遣。即請兼用兩考以上得資闕。並量人才資
序注擬訖。准敕送中書門下詳定可否。其六品以下。有官資稍高。合入五品。縱
非五品。亦請依前送名。敕旨。兩考闕不在用限。其三考闕。如非當年准格令用。
除別敕授官人外。亦不在用限。如闕員不足選人。事須處分者。臨時奏聽進止。
餘例依。其年三月敕旨。五品官。准式不合選補。使注擬。宜付吏部檢勘訖。送
中書門下。其據資敘。卻合授六品已下官。任便處分。 

其年五月。吏部奏。伏准貞元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敕。諸州府及京五品已上官停。
使下郎官禦史等。宜付所司。作條件聞奏者。緣諸色功優。非時授官。闕員稍多。
請作節限許集。上州刺史。兩府少尹。四赤令。停替後。請許一月內於都省陳牒
納文狀畢。檢勘同具由歷。每至月終。送名中書門下。仍請不試。太原。河中。
鳳翔。江陵。成都。興元府少尹赤令。及京兆鴘赤令。中下州刺史。諸使下停減
郎官禦史等停官。當年並聽集。六品以下常參官。以理去任者。當年聽集。具員
官京兆府先申中書門下省。檢勘未成失文歷者。其中先東西在遠。不及選集。並
請依後件合集人限。所在陳牒。隨例赴集。選人有明經。進士。道舉。明法出身。
無出身人有經制舉。宏詞拔萃及第。判入等清白狀。並有上下考校奏成。及孝義
名聞。制及敕褒獎者。或曾任郎官。禦史。起居。補闕。拾遺。太常博士。兩府
判司。兩府畿赤官。使下郎官。觀察使。節府。都團練。都防禦。度支。水陸運
鹽鐵使。留守判官。支使推官。書記等。制敕分明。貞元元年十二月已前離任者。



唐会要 

 631

一切聽集。並六府少尹鴘赤令。並不在試例。應未及一考已下。被替丁憂服滿。
廢省。患解侍親。並隔絕不上州府縣升降等官。並聽當集。緣未得資望。准六品
已下選人例。所試狀縱入下等。望臨時據人材定留放。其違程不上人。經免殿者。
聽集。仍卻還本道本色官。應准格未合集人。其中有文詞宏贍。學術精通。灼然
為人所知。亦任於所在府州陳狀。本州長官。精加選擇。堪獎拔者。具解申送。
依例赴集。至省審加考覈。有才實相副。別狀送名。如有踰濫。其本州署申解牒
本判官。量事科罰。四品官中。有衰疾情願任致仕官者。但是正員官。不限考數。
任於所在州府陳牒。依合集人狀樣通由歷。准前送本道察觀察使上省。不用身到
禮部。附學官先及第人薦關吏部者。並聽集。准例試狀定留放。應集合試官。並
望准舊例狀一道。仍准建中二年格例。及大歷十一年六月敕。請條委左右僕射兵
部尚書侍郎同考試。其狀考入上等。具名所試狀。依限送中書門下。其考入下等
者。任還。 

十一年十月。罷吏部兵部司封司勳寫急獲告身。凡九十員。 

二十三年五月。齊抗乙太常卿代鄭餘慶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先時。每歲吏部選人
試判。別奏官考覆。第其上下。既考。中書門下覆奏。擇官覆定。寖以為例。抗
為相。乃奏言吏部尚書已是朝廷精選。不宜別差考官重覆。其年他官考判訖。俾
吏部侍郎自覆。明年。遂不置考判官。蓋因抗所論奏也。 

太和六年八月敕旨。凡權知授官。皆緣本資稍優。未合便得藉才。不遽擢用。故
且權知。若通計五考。即便同正授。極為僥倖。自今以後。應請州府五品長馬權
知正授。通計六考滿停。其勒留官如有未滿六考。停給課料者。便准此卻與支給。 

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准太和元年九月敕。釐革兩畿及諸州縣官。唯山劍三川
峽內。及諸州比遠。許奏縣令錄事參軍。其餘並停。自敕下以來。諸道並有奏請。
如滄景德棣。敕後已三數員。伏以敕令頒行。不合違越。苟有便宜。則須改張。
自今以後。山劍三川峽內。及諸道比遠州縣官。出身及前資正員官人中。每道除
令錄事外。望各許奏三數員。如河北諸道滄景德棣之類。經破蕩之後。及靈夏邠
寧麟坊等州。全無俸料。有出身及正員官。悉不肯去。吏部從前多不注擬。如假
攝有勞。望許於諸色人中。量事奏三數員。其餘勒約及期限。並請依太和元年九
月十九日敕處分。從之。 

其年七月。吏部應遠道州縣課料錢元額。計料支給。不得更欠折。當司據料前錢
定數。牒示選人使知委。敕旨。宜依。 

五年六月敕。南曹檢勘。廢置詳斷。選人儻有屈事。足以往覆辨明。近年以來。
不問有理無理。多經中書門下接訴。致令有司失職。莫知所守。選人踰分。唯望
哀矜。若無條約。恐更滋甚。起今以後。其被駮選人。若已依期限。經廢置詳斷
不成。自謂有屈。任經中書門下陳狀。狀到吏部後。銓曹及廢置之吏。更為詳斷。
審其事理。可收即收。如數至三人已上。廢置郎官請牒都省罰直。如至十人已上。
具事狀申中書門下處分。如未經廢置詳斷。公然越訴。或有已經詳斷不錯。輒更
有投論者。選人量殿兩選。當日具格文榜示。冀無冤濫。亦免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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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正月敕。吏部疏理諸色入仕人等。令勘會諸司流外令史。府史。掌固。禮生。
楷書。醫工。及諸司流外令史等。總一千九百七十二員。六百五十七員請權停。
一千三百一十五員。請令諸司守缺。除見在外。以後不得更置。委禦史臺察訪。 

開成二年六月。吏部南曹奏。准今年五月敕。長定選格。加置南曹郎一人。別制
印一面。敕旨。依奏。 

會昌五年七月敕。應在京百司官典優成授官人等。既雲趨吏執舉。簿書優成。命
官須居散秩。近日僭越殊甚。條紊舊規。累資或至於登朝。班序豈容於雜類。自
今以後。如有改轉官。宜止於中下州長史司馬。但不令登朝。事貴得體。永為常
式。 

天祐三年四月十九日。吏部奏。今後選人。如是格式申送員闕。任其穩便去處請
官。不得妄指射諸道。假滿拋官不到任。停留官元闕。及違程不上月限等闕。從
之。 

唐會要卷七十五 

 選部下 

  選限 

武德初。因隋舊制。以十一月起選。至春即停。至貞觀二年。劉林甫為吏部侍郎。
以選限既促。選司多不究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以為便。 

貞觀十九年十一月。馬周為吏部尚書。以吏部四時持衡。略無暇休。遂奏請取所
由文解。十月一日赴省。三月三十日銓畢。按工部侍郎韋述唐書雲。貞觀八年。
唐皎為吏部侍郎。以選集無限。隨到補職。時漸太平。選人稍眾。請以冬初。一
時大集。終季春而畢。至今行用之。諸史天雲是馬周。未知孰是。兩存焉。 

開元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吏部尚書裴光庭奏。文武選人。承前三月三十日始畢。
比團甲已至夏末。自今已後。並正月三十日內團甲。二月內畢。至二十一年六月
二十八日。蕭嵩奏。吏部選人。請准舊例。至三月三十日團甲畢。 

貞元八年春。中書侍郎平章事陸贄。始復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常每年
集人。其後遂三數年一置選。選人併至。文書多。不可尋勘。真偽紛雜。吏因得
大為奸巧。選人一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
內外官為三分。計闕集人。歲以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 

十五年六月敕。吏部奏。選人依前三月三十日已前團奏畢。其流外兵部禮部舉人
等。專委郎官。恐不詳審。共為取捨。適表公平。每至流放之時。皆尚書侍郎對
定。既上下檢察。務在得人。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今後宗正寺修選圖譜官。知匭使判官。至考滿日。各
宜減兩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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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藻鑑非因銓選。藻鑑附。 

武德七年。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銳曰。今年選人之內。豈無才用者。卿可簡試。將
來欲縻之好爵。於是遂以張行成張知運等數人應命。時以為知人。裴行儉為吏部
侍郎。時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等。為之延譽。引以示裴行儉。
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劇
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生子息。恨不見其成長。
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果如其言。行儉嘗引偏裨將。有程務
挺。張虔勖。崔智? 。王方翼。黨令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
盡為一時之名將。 

證聖元年。劉奇為吏部侍郎。注張文成。司馬鍠為監察禦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
之。奇正色曰。舉賢自無私。二君何為見謝。 

聖歷二年。吏部侍郎鄭杲。注韓復為太常博士。元希聲京兆士曹。嘗謂人曰。今
年掌選。得韓元二子。則吏部不負朝廷矣。 

景雲二年。盧從願為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參軍調集。補鄭縣尉。後為戶部尚書。
從願自益州長史入朝。暹立在盧上。謂曰。選人定如何。盧曰。亦由僕之藻鑑。
遂使明公展千里足也。 

開元八年七月。王邱為吏部侍郎。拔擢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普
明。進士王泠然。李昂等。不數年。登禮闈。掌綸誥焉。 

十一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崔林掌銓。收選人盧怡。裴登復。於儒卿等十數人。無
何。皆入臺省。眾以為知人。 

武德初。李勣得黎陽倉。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
客遊其所。一見於眾人之中。即加禮敬。及平武牢。獲鄭州長史戴冑。即釋放。
推薦之。當時以為有知人之鑒。 

永徽元年。中書舍人薛元超。好汲引寒微。嘗表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
義方。孟利貞十餘人。時論稱美。 

聖歷初。狄仁傑為納言頗以藻鑑自任。因舉桓彥範。敬暉。崔元暐。張柬之。袁
恕己等五人。後皆有大勳。復舉姚元崇等數十人。悉為公相。聖歷中。則天令宰
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獨薦其子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蒞事有聲。則天謂之
曰。祁奚內舉。果得人也。 

長安二年。則天令雍州長史薛季昶擇寮吏堪為禦史者。季昶以問錄事參軍盧齊
卿。舉長安縣尉盧懷慎。季休光。萬年縣尉李乂。崔湜。咸陽縣丞倪若水。盩厔
縣尉田崇璧。新豐縣尉崔日用。後皆至大官。 

景雲二年。禦史中丞韋抗加京畿按察使。舉奏奉天縣尉梁日昇。新豐縣尉王倕。
金城縣尉王冰。華原縣尉王燾為判官。其後皆著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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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朔方總管張仁願。奏用監察禦史張敬忠。何鸞。長安縣尉寇泚。?縣尉王
易從。始平縣主簿劉體微。分判軍事。義烏縣尉趙良貞為隨軍。後皆至大官。 

先天元年。侍中魏知古嘗表薦洹水縣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右內率府騎
曹柳澤。及為吏部尚書。又擢密縣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封希顏。伊闕縣尉陳希
烈。後咸居清要。 

開元元年。盧齊卿為幽州刺史。時張守珪為果毅。特禮接之。謂曰。十年內當知
節度。果如其言。 

  雜處置 

乾封三年十月敕。司戎諸色考滿。又選司諸色考滿入流人。並兼試一經一史。然
後授官。 

鹹亨三年正月十八日。許雍洛二州人任本郡官。 

天冊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敕。品藻人物。銓綜士流。委之選曹。責成斯在。且人無
求備。用匪一途。理當才地並昇。輪轅兼授。或收其履歷。或取其學行。糊名攷
判。立格注官。既乖委任之方。頗異銓衡之術。朕厲精思化。側席求賢。必使草
澤無遺。方員曲盡。改絃易調。革故鼎新。載想緝熙之崇。式佇清通之效。其常
選人自今已後。宜委所司依常例銓注。其糊名入試。及令學士考判。宜停。 

神功元年十月敕。選司抑塞者。不須請不理狀。任經禦史臺論告。不得輒於選司
喧訴。有淩突選司。非理喧悖者。注簿量殿。尤甚者。仍於省門集選人決三十。
仍殿五六選。 

其年閏十月二十五日敕。八寺丞。九寺主簿。諸監丞簿。城門符寶郎。通事舍人。
大理寺司直。評事。左右衛千牛衛。金吾衛。左右率府。羽林衛長史。太子通事
舍人。親王掾屬。判司。參軍。京兆。河南。太原判司。赤縣簿尉。禦史臺主簿。
校書。正字。詹事府主簿。協律郎。奉禮。太祝等。出身入仕。既有殊途。望秩
常班。須從甄異。其有從流外及視品官出身者。不得任前官。其中書主書。門下
錄事。尚書都事七品官中。亦為緊要。一例不許。頗乖勸獎。其考詞有清幹景行。
吏用文理者。選日簡擇。取歷十六考已上者。聽量擬左右金吾長史及寺監丞。 

聖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敕。選人無故。三試三注唱不到者。不在銓試重注之例。
其過門下三引。不過者。亦不在更注之限。 

三年正月三十日敕。監察禦史。左右拾遺。赤縣簿尉。大理評事。兩畿縣丞主簿
尉。三任已上。及內外官經三任十考以上。不改舊品者。選敘日。各聽量隔品處
分。餘官必須依次授任。不得超越。 

大足元年正月十五日敕。選人應留。不須要論考第。若諸事相似。即先書上考。
如書判寥落。又無善狀者。雖帶上考。亦宜量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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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二年二月十八日敕。繁劇司闕官。有灼然要籍者。聽牒選司。於應得官人內。
據材用資歷相當者先補擬。 

三年六月八日敕。吏部銓選。委任尤重。比雖守職。務在循常。既限之以選勞。
或失之於求士。宜選日拔擢一二人。不須限資次放。 

四年六月十九日敕。六品以下官。令所司補授員外郎禦史。併餘供奉。宜進名授
敕 

其年七月敕。如聞黔州管內州縣官員多闕。吏部補人。多不肯去。成官已後。或
假解。或從征。考滿得資。更別銓選。自餘管蠻獠州。大率亦皆如此。宜令所司。
於諸色選人內。即召補。並馳驛發遣。至州。令都府勘到日申所司。如有遲違。
牒管內都督決六十。追毀告身。更不須與官。 

其年九月十二日敕。諸色選人納紙保後五日內。其保識官各于當司具名品。並所
在人州貫頭銜。都為一牒。報選司。若有偽濫。先用缺。然後准式處分。 

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敕。要官兒子。少年未經事者。不得作縣官親民。 

十二年。初定兵吏兩司員外郎專判南曹。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敕。比來所擬注官。多不慎擇。或以資授。或未適才。宜
令吏部每年先於選人內。精加簡試。灼然明閑理法者。留擬其評事已上。仍令大
理長官相加簡擇。並不授非其人。 

十五年九月敕。今年吏部選人。宜依例糊名試判。臨時考第奏聞。 

十七年三月敕。邊遠判官。多有老弱。宜令吏部每年選人內。簡擇強幹堪邊任者。
隨缺補授。秩滿。量減三兩選與留。仍加優獎。 

天寶四載九月二十一日敕。侍郎銓曹。入宿令史加轉。 

八載六月十六日敕旨。授官宜待攢符。 

九載三月十三日敕。吏部取人。必限書判。且文學政事。本自異科。求備一人。
百中無一。況古來良宰。豈必文人。又限循資。尤難獎擢。自今以後。簡縣令。
但才堪政理。方圓取人。不得限以書判。及循資格注擬。諸畿望緊上中。每等為
一甲。委中書門下察問。選擇堪者。然後奏授。大理評事。緣朝要子弟中。有未
歷望畿縣。便授此官。既不守文。又未經事。自今以後。有此色及朝要至親。並
不得注擬。 

十一載七月敕。吏部選人書判濫。及雜犯不合得留者。不限選數。並放。除此之
外。先後選深人。一概並留。其選深被放人。選淺得留人名。具留放逗留榜。示
選人。各令知悉。仍以單狀奏聞。不須更起條目。至十二月二日。吏部尚書楊國
忠奏。請兩京選人集銓日。便定留放。無長名。遂詔文部選人調集者。宜審定格
限。令集銓日。各量官資書判狀跡。功優據闕合留。對眾集便定。其宏詞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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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書判特優。超越流輩者。不須定以選數。聽集。武部選人集試日。校第功優。
亦對眾留放。 

十三載三月二十八日敕旨。授官取蜀郡大麻紙一張寫告身。 

廣德元年二月敕。諸州府及縣。今後每有闕官。宜委本州府當日牒報本道觀察節
度。及租庸使。使司具闕由。附便使牒中書門下。送吏部。依闕准式處分。其所
闕官。有職務稍重者。委本府長官。於見任及比司官中簡擇。權令勾當。正官到
日停。不得更差前資及白身等攝。吏部及制敕所授官。委中書門下及吏部甲。制
敕出後三日內下本州。准令式計程外一月不到。任本州報中書門下吏部用闕。如
灼然事故。准敕勒留。不在此限。其違限程人。六品已下。本色內殿一兩選。許
同會闕不成人例。五品已上。停一二年。其殿選人。諸州諸使不得奏用。 

大歷元年二月敕。許吏部選人自相舉。如任官有犯。坐舉主。從吏部侍郎王延昌
奏。十二年五月敕。見任中書門下兩省五品以上。尚書省三品已上子孫。各授官
者。一切擬京官。不得擬州縣官。 

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大理法官。及太常禮官。宜委吏部每至選時。簡擇才識相
當者。與本司商量注擬。貞元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敕。宜令清資常參官。每年於吏
部選人中。各舉一人。堪任縣令錄事參軍者。所司依資注擬。便於甲歷。具所舉
官名銜。仍牒禦史臺。如到任政理尤異。及無贓犯。事跡明著。所司舉錄官姓名
聞。當議褒貶。仍長名後二十日舉。仍永為常式。七月。吏部奏。准今年五月敕
節文。緣選人淹留多時。 

理且權宜發遣。請量取建中四年授官。至今計日成三考。用闕注擬。其受替人皆
于常例稍屈。亦宜量事優償。委所司選限畢後。具所用闕人名銜聞奏。至選日各
減一選。 

三年七月。復置吏部小選。 

九年十二月制。自今已後。應諸色使行軍司馬。判官。書記。參謀。支使。推官
等。使罷者。如是檢校試五品已上。不合於吏部選集。並任准罷使郎官禦史例。
冬季聞奏。 

十三年三月。詔於吏部選人中。簡擇通事舍人。 

十九年七月敕。以關輔饑。罷今歲吏部選集。 

元和三年正月。吏部奏。准去年六月敕。元和元年下文狀人。但有續闕。即便注
擬。元和二年下文狀人。均待有兩季下續闕。至冬末合收用者注擬。伏以非時選
集。見在無多。待闕多年。艱辛轉甚。其元年二月十三日已前下文狀。應未得官
人。並請依當年平選得選留人例。一時注擬。其十月以後。及今年下文狀人。如
元敕即與處分。亦請准前注擬。其餘並請待注平選人畢。有闕相當。便與注擬。
如無闕相當。即請許待續闕。敕旨。依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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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三月敕。秘書省。宏文館。崇文館。左右春坊。司經局。校書郎。正字。宜
委吏部。自今平流選人中。擇取志行貞進。藝學精通者注擬。 

七年十二月。魏博奏。管內州縣官二百五十三員。內一百六十三員見差假攝。九
十員請有司注擬。從之。 

八年八月。吏部奏。請差定文武官告紙軸之色物。五品已上。用大花異紋綾紙。
紫羅裏。檀木軸。六品下朝官。裝寫大花綾紙。及小花綾裏。檀木軸。命婦邑號。
許用五色牋。小花諸雜色錦褾。紅牙碧牙軸。其他獨窠綾褾。金銀花牋。紅牙。
發鏤軸鈿等。除恩賜外。請並禁斷。敕旨。依奏。 

其年九月。刑部奏。准今年七月二十一日敕。諸色左降官等。經五考滿。許量移
者。其降貶日授正員官。或無責詞。亦是責授。並請至五考滿。然後許本任處申
闕。並餘左降官。緣任處多在遐遠。至考滿日。其申牒稽遲。致使留滯者。其刺
史錄事參軍等。並請與下考。如滿後。雖已申牒。未量移間。其祿料並准天寶貞
元兩度敕文。依舊支給。其本犯十惡等罪。已有正名。請從舊。從之。 

其年十一月敕。有司奏。申光蔡三州州縣官。緣給復無稅。應支俸料。今量定員
額及課料。其六品以下官。仍令吏部于選人中。擇優與注擬。每月課料錢。委所
司量與支給。其員外課料等。本額待給復年滿。一切仍舊。 

十二年七月詔。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聞定州側近。秋稼未登。念切飢民。不
同常例。有人能於定州納粟五百石者。放同優比出身。仍減三選。一千石者。無
官便授解。褐官。有官者。依資授官。納二千石者。超兩資。如先有出身及官。
情願減選者。每三百石與減一選。 

十五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見任正員官充職掌等。比限兩考。及授官經二周年已
上。方許奏請。然後與依資改轉。有才在下位者。不免留滯。請自今已後。諸道
使應奏請正員官充職掌。經一年者。即依資與改轉。如未周者。即量予同類試官。
如此處分。庶將得中。敕旨。依奏。 

寶歷二年十一月敕旨。京百司應合帶職事奏正員官者。自今己後。宜於諸司及府
縣見任官中選擇。便以本官充職。如見任無相當者。即任於其年選人中奏用。便
據資歷與官。不要更待銓試。仍永為常式。 

三年正月。山陵使奏。伏以景陵光陵以來。諸司諸使。所差補押當及雜掌官等。
皆據舊例。合得減選。其中有無選可減者便放非時選。吏曹緣是承優放選。例多
判成。有過格年深。名身踰濫。赴常選不得者。多求減選職掌。圖得非時赴集。
因緣優敕。成此倖門。其吏曹為弊頗甚。今請應差前資官充職掌。並不得取選數
已過格人。庶絕奸冒。敕旨。依奏。 

太和四年七月。吏部奏。當司兩銓侍郎廳。伏以吏部居文昌首曹。侍郎為尚書貳
職。銓庭所宜順序。廳事固有等衰。舊以尚書廳之次為中銓。其次為東銓。自乾
元中。侍郎崔器以當時休咎為虞。奏改中為西詮。以久次侍郎居左。以新次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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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右。因循倒置。議者非之。伏請自今以後。以久次侍郎居西銓。以新除侍郎居
東銓。敕旨。依奏。 

其年七月。吏部奏。三銓正令史。每銓元置七人。今請依太和元年流外銓起請。
置五人。減下兩人。南曹令史一十五人。今請依太和元年流外銓起請節文。減下
三人。奉敕依奏。 

五年二月。吏部奏。請量抽太和三年終已來。至今年三月四月以來。得資及計入
成三考闕四十五員。伏緣去冬。諸色黃衣參選者。倍多於常年。其間十七人。皆
是勳臣貴戚。及常參官子弟。不可任遠處州縣官。三銓以當年合用闕。方圓發遣
之外。每銓各有十餘人未得官。今請准元和中及長慶初敕例。據見在人數。量抽
前件闕注擬畢。具所用闕聞奏。敕旨。宜依。 

其年六月敕。應選人未試以前。南曹駁放後。經廢置詳斷。及准堂判卻收。比來
南曹據給帖人數。續到續試。銓司更不考判。便同平留選人例注擬。稍涉僥倖。
自今以後。應有此色。並請待正月十日。准格詳斷限畢都引。試判不及格。並雜
犯。及續檢勘庫報。並前選子案不同。並駁放。不任更陳狀披訴。及重詳斷之限。 

其年五月。吏部奏。准貞元十八年四月一日敕。諸親注得外官。欲赴任。自今已
後。每年須先奏聞者。今請至時准敕檢勘聞奏。其諸親薨歿。子弟注得外官。准
先後敕合奏聞。起自今已後。請更赴集。更不在重奏限。其給解處審勘。仍於家
狀一一具奏諸親等第。如違。駁放。敕旨。依奏。其月五日敕。應選人及冬集人
子案。門下省檢勘畢後。比來更差南曹令史收領。卻納門下甲庫。在於公事。頗
甚勞擾。自今已後。請勒吏部過院。本令史便自分付甲庫。以備他年檢勘。請門
下省勒甲庫令史。每過選照勘收拾。明立文案據。官吏等遞相分付。不得妄有破
除。南曹申請之時。如有稱失落欠少。本令史專知官。准勘檢揩改違條流例處分。 

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書門下奏。今後請令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於本府本
道嘗選人中。揀勘擇堪為縣令司錄錄事參軍人。具課績才能聞薦。其諸州先申牒
觀察使。都加考覈。申送吏部。至選集日。不要就選場更試書判。吏部尚書侍郎
引詣銓曹試時務狀一道。訪以理民之術。自陳歷任以來課績。令其一一條對。其
治識優長者。以為等第。便以大縣注擬。如刺史所舉。並兩人得上下考者。就加
爵秩。在任年考已深者。優與進改。其縣令錄事得上下考。兼績狀者。許非時放
選。如犯贓一百貫以下者。舉主量削階秩。一百貫以上者。移守僻遠小郡。觀察
使望委中書門下聽奏進止。所舉人中。如有兩人善政。一人犯贓。亦得贖免。其
犯贓官。永不齒錄。從之。 

開成元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兩畿及兩京奏六品以下官。除敕授外。並吏部注擬。
准太和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敕。中書門下奏。近敕隔絕諸司奏六品以下官。寬免占
吏部闕員。亦稍絕邪濫。其兩府司錄及尉。知捕賊盜。皆藉幹能。用差專任。吏
部所注。或慮與事稍乖。自今已後。京兆府及河南府司錄及尉。知捕賊盜。據官
資合入者充。其餘並准太和元年九月十九日敕。及太和四年五月七日敕處分。 

會昌二年四月赦文。准太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進士初合格。並令授諸州府參
軍。及緊縣尉。未經兩考。不許奏職。蓋以科第之人。必宏理化。黎元之弊。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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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諳詳。近者。諸州長史。漸不遵承。雖注縣寮。多縻使職。苟從知己。不念蒸
民。流例寖成。供費不少。況去年選格。改更新條。許本郡奏官。便當府充職一
人。從事兩請。料錢虛占。吏曹正員。不親本任公事。其進士宜至合選年。許諸
道依資奏授。試官充職。如奏授州縣官。即不在兼職之限。 

廣明元年敕。吏部選人粟錯。及長名駮放者。除身名踰濫。及欠選欠考外。並以
比遠殘闕注擬。 

  東都選 

貞觀元年。京師米貴。始分人於洛州置選。 

永徽元年。始置兩都舉。禮部侍郎官號。皆以兩都為名。每歲兩地別放及第。自
大歷十二年。停東都舉。是後不置。 

開耀元年十月。崇文館直學士崔融議選事曰。關外諸州。道裏迢遞。洛河之邑。
天地之中。伏望詔東西二曹。兩京都分簡留放。既畢同赴京師。 

開元元年十二月。遣黃門監魏知古。黃門侍郎盧懷慎。往東都分知選事。便令擬
宋璟為東都留守。攝門監過官。 

元和二年九月詔。東都留守趙宗儒。權知吏部。令掌東都選事。銓試畢日停。 

太和二年九月敕。吏部今年東都選事。宜令河南尹王播權知侍郎。銓試畢日停。 

三年四月敕。東都選事宜權停。 

  南選 

上元三年八月七日敕。桂廣交黔等州都督府。比來所奏擬土人首領。任官簡擇。
未甚得所。自今已後。宜准舊制。四年一度。差強明清正五品已上官。充使選補。
仍令禦史同往注擬。其有應任五品已上官者。委使人共所管督府。相知具條景行
藝能政術堪稱所職之狀奏聞。 

大足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敕。桂廣泉建賀福韶等州縣。既是好處。所有闕官。宜依
選例省補。 

開元八年八月敕。嶺南及黔中參選吏曹。各文解每限五月三十日到省。八月三十
日檢勘使了。選使及選人。限十月三十日到選所。正月三十日內。銓注使畢。其
嶺南選補使。仍移桂州安置。 

其年九月敕。應南選人。嶺南每府同一解。嶺北州及黔府管內州。每州同一解。
各令所管勘責出身由歷。選數考課優勞等級。作簿書。先申省。省司勘應選人曹
名考第。一事以上。明造歷子。選使與本司對勘定訖。便結階定品。署印牒付選
使。其每至選時。皆須先定所擬官。使司團奏後。所司但覆同。即憑進畫。應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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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告。所司為寫。限使奏敕到六十日寫了。差專使送付黔桂等州。州司各送本州
府分付。 

天寶十三載七月敕。如聞嶺南州縣。近來頗習文儒。自今已後。其嶺南五府管內
白身。有詞藻可稱者。每至選補時。任令應諸色鄉貢。仍委選補使准其考試。有
堪及第者。具狀聞奏。如有情願赴京者。亦聽。其前資官並常選人等。有詞理兼
通。才堪理務者。亦任北選。及授北官。 

大歷十四年十二月二日敕。南選已差郎官。固宜專達。自今已後。不須更差禦史
監臨。 

興元元年。敕吏部侍郎劉滋。知洪州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價翔
貴。選人不能赴調。仍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舉職。 

其年十一月。嶺南選補使右司郎中獨孤愐奏。伏奉建中四年九月敕。選補條件所
注擬官。便給牒放上。至上都赴吏部團奏。給告身。敕旨。准敕處分。 

貞元十二年十一月敕。嶺南黔中選。舊例補注訖。給票放上。其俸除手力紙筆團
除雜給之外。餘並待奏申敕到後。據上日給付。其福建選補司宜停。其桂廣泉建
福賀韶等州。宜依選例稱補。 

二年三月。考功員外郎陳歸。為嶺南選補使。選人留放。注官美惡。違背令文。
惟意出入。復供求無厭。郵傳患之。監察禦史韓參奏劾。得罪配流恩州。 

元和二年八月。命職方員外郎王潔。充嶺南選補使。監察禦史崔元方監焉。 

長慶二年正月敕。權停嶺南黔中今年選補。 

寶歷二年二月。容管經略使嚴公素奏。當州及普寧等七縣。乞准廣韶貴賀四州例
南選。從之。 

太和三年敕。嶺南選補。雖是舊例。遠路行李。未免勞人。當處若有才能。廉使
宜委推擇。待兵息事簡。續舉舊章。其南選使。可更停一二年。 

七年正月。嶺南五管及黔中等道選補使。宜更權停一二年。 

開成二年正月。又權停三年。 

五年七月。潮州刺史林郇陽奏。州縣官請同漳汀廣韶桂賀等州吏曹注官。敕旨。
潮州是嶺南大郡。與韶州略同。宜下吏部。准韶州例收闕注擬。餘依。 

其年十一月。嶺南節度使盧均奏。當道伏以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若非諳熟土風。
即難搜求民瘼。且嶺中往日之弊是南選。今日之弊是北選。臣當管二十五州。唯
韶廣兩州官寮。每年吏部選授。道途遙遠。瘴癘交侵。選人若家事任持。身名真
實。孰不自負。無由肯來。更以俸入單微。每歲號為比遠。若非下司貧弱令史。
即是遠處無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積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臣到任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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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知情狀。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官
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事堪經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 

  附甲 

聖歷元年二月敕文。武選人檢甲歷不獲者。宜牒中書門下為檢。如又不獲。若在
曹有官。前後相銜可明者。亦聽為敘。 

開元二年二月敕。諸色出身人銓試訖。應常選者。當年當色各為一甲。團奏給告
牒。過百人已上。分不滿五人附入甲。 

十六年五月敕。諸蕃應授內外文武官。及留宿衛長上者。共為一甲。其放還蕃者。
別為一甲。仍具形狀年幾同為一奏。 

十九年四月敕。應授官考校敘功累勳。有失錯者。門下省詳覆。有憑即為改注。 

十八年五月十一日敕。附甲授官無闕者卻牒中書門下改擬。 

天寶二年十一月敕。諸州醫學生等。宜隨貢舉人例。申省補署。十年與散官。恐
年歲深久。檢勘無憑。仍同流外例附甲。 

大歷六年七月。宰臣奏。請自今已後。敕授文武六品以下官。敕出後。附兵部附
甲團奏。 

貞元五年十二月敕。除常參官及諸使判官等。餘並附所司甲。其兵部選人。亦准
此。 

八年二月戶部奏。內外官應直京內百司。及禁中軍。並國親勒留人等。戶部侍郎
盧徵奏。伏以前件直司諸勒留官等。若勒出便帶職事。及敕留京官。即合以勒出
為上日。外官比敕到為上日。如本司未經奏聞。即合同赴任官例。准貞元六年二
月二十四日敕。待甲出後。省符到任日。支給俸料者。甲出未帶勒留官簽符。先
下州府交替。理例未免喧爭。伏請起今以後。並須挾名勒留。敕到任方為上日。
支給料錢。其附甲官有結甲。依前勒留直諸司者。待附甲後。簽到州為上日。支
給課料。冀塞倖求。庶絕論訴。敕旨。宜依。 

  冬集 

大歷十一年五月敕。禮部送進士。明經。明法。宏文生。及崇賢生。道舉等。准
式。據書判資蔭。量定冬集授散其春秋。公羊。穀梁。周禮。儀禮業。人比緣習
者校少。開元中。敕一例冬集。其禮業每年授散。自今以後。禮人及道舉明法等。
有試書判稍優。並蔭高及身是勳官三衛者。准往例注冬集。餘並授散。 

 貢舉上 

  明經所集業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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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後上表曰。伏以聖緒出自元元。五千之文。實惟聖
教。望請王公以下。內外百官。皆習老子道德經。其明經鹹令習讀。一準孝經論
語。所司臨時策試。請施行之。至二年正月十四日明經鹹試老子策二條。進士試
帖三條。 

儀鳳三年三月敕。自今已後。道德經孝經並為上經。貢舉皆須兼通。其餘經及論
語。任依恆式。 

長壽二年三月。則天自製臣範兩卷。令貢舉人習業。停老子。 

神龍元年二月二日赦文。天下貢舉人。停習臣範。依前習老子。 

開元十六年十二月。國子祭酒楊瑒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一二。恐左氏之
學廢。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亦請量加優獎。遂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
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至貞元元年五月二日敕。 

自今已後。明經習禮記及第者。許冬集。 

天寶元年四月三日敕。自今已後。天下應舉。除崇元學生外。自餘所試道德經。
宜並停。仍令所司更別擇一小經代之。其年加爾雅。以代道德經。至貞元元年四
月十一日敕。比來所習爾雅。多是鳥獸草木之名。無益理道。自今已後。宜令習
老子道德經。以代爾雅。其進士亦宜同大經略例帖試。至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國
子司業裴肅奏。爾雅博通詁訓。綱維六經。為文字之楷範。作詩人之興詠。備詳
六親九族之禮。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古習傳。儒林遵範。其老子是聖人元微之
言。非經典通明之旨。為舉人所習之書。伏恐稍乖本義。伏請依前加爾雅。奉敕。
宜准天寶元年四月三日敕處分。 

二年三月。禮月令篇宜冠眾篇之首。餘舊次之。 

三年七月。詔曰。尚書。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抄寫漸訛。轉疑於後學。永言
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字體。並依今文。 

建中二年十月。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趙贊奏。應口問大義明經等。舉人明經之
目。義以為先。比來相承。唯務習帖。至於義理。少有能通。經術寖衰。莫不由
此。今若頓取大義。恐全少其人。欲且因循。又無以勸學。請約貢舉舊例。稍示
考義之難。承前問義。不形文字。落第之後。喧競者多。臣今請以所問。錄於紙
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既與策有殊。又事堪徵證。憑此取捨。庶歸至公。
如有義策全通者。五經舉人。請准廣德元年七月敕。超與處分。明經請減二選。
伏請每歲甄獎。不過數人。庶使經術漸興。人知教本。敕旨。明經義策全通者。
令所司具名聞奏。續商量處分。餘依。 

貞元二年六月詔。其明經舉人。有能習律一部。以代爾雅者。如帖經俱通。於本
色減兩選。合集日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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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十二月。尚書左丞權禮部知貢舉顧少連奏。伏以取士之科。以明經為首。
教人之本。則義理為先。至於帖書及以對策。皆形文字。並易考尋。試義之時。
獨令口問。對答之失。覆視無憑。黜退之中。流議遂起。伏請准建中二年十二月
敕。以所問錄於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仍請依經疏對。奉敕宜依。 

元和二年十二月。禮部貢舉院奏。五經舉人。請罷試口義。准舊試墨義十餘條。
五經通五。明經通六。便放入第。詔從之。 

七年十二月。權知禮部侍郎韋貫之奏。試明經請墨義。依舊格問口義。從之。 

開成四年十月敕。每年明經及第。宜更與十人。 

  帖經條例 

貞觀九年五月敕。自今已後。明經兼習周禮並儀禮者。於本色量減一選。 

永隆二年八月敕。如聞明經射策。不讀正經。抄撮義條。纔有數卷。進士不尋史
籍。惟誦文策。銓綜藝能。遂無優劣。自今已後。明經每經。帖十得六已上者。
進士試雜文兩首。識文律者。然後令試策。其明法並書算舉人。亦准此例。即為
常式。 

永淳二年三月敕。令應詔舉人。並試策三道。即為永例。 

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
旨。生徒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文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
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
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望請量配作業。
並貢人參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策。以此開勸。
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 

十六年十二月。國子祭酒楊瑒奏。今之舉明經者。主司不詳其述作之意。每至帖
試。必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自今已後。考試者盡帖平文。以存大典。 

十七年三月。國子祭酒楊瑒上言曰。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有千數。及第
兩監。不過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學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祿。臣竊見
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向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自然服勤道業之士。
不及胥吏。以之效官。豈識先王之禮義。陛下設學校。務以勸進之。有司為限約。
務以黜退之。臣之微誠。實所未曉。今監司課試。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
不收一二。若長以此為限。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
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 

二十一年敕。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一兩條策。加老
子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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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二月敕。今之明經進士。則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來。殊乖本意。進士
以聲律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安得為敦本復古。經明行
修。以此登科。非選士取賢之道。其明經自今以後。每經宜帖十。取通五已上。
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大義十條。取通六已上。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
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其進士宜停小經。准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已上。然
後准例試雜文及第者。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已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
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
具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其所問明經大義日。須對同舉人考試。應能
否共知。取捨無愧。有功者達。可不勉歟。此詔因侍郎姚奕奏。 

天寶十一載七月。舉人帖及口試。並宜對眾考定。更唱通否。 

其載十二月敕。禮部舉人。比來試人。頗非允當。帖經首尾。不出前後。復取者
也之乎。頗相類之處下帖。為弊已久。須有釐革。禮部請每帖前後。各出一行。
相類之處。並不須帖。 

十二載六月八日。禮部奏。以貢舉人帖經。既前後出一行。加至帖通六與過。 

唐會要卷七十六 

 貢舉中 

  進士 

貞觀八年三月三日詔。進士試讀一部經史。 

二十二年九月。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時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聲振
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
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文章。然其體性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
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言。調露二年四月。
劉思立除考功員外郎。先時。進士但試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淺。奏請帖經。及試
雜文。自後因以為常式。 

開元二十四年十月。禮部侍郎姚奕請進士帖左氏傳周禮儀禮。通五與及第。 

乾元初。中書舍人李揆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
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摛其詞藻。深昧求賢意也。及
其試進士文章日。於中庭設五經及各史。及切韻本於床。而引貢士謂之曰。國家
進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各務尋檢。由是數日之間。美聲上聞。 

建中二年十月。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趙贊奏。進士先時試詩賦各一篇。時務策
五道。明經策三道。今請以箴論表贊代詩賦。仍試策二道。 

三年四月敕。禮部應進士舉人等。自今已後。如有試官及不合選。並諸色出身人
等。有應舉者。先于舉司陳狀。准例考試。如才堪及第者。送名中書門下。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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攷覈。如實才堪。即令所司追納告身。注毀官甲。准例與及第。至選日。仍稍優
與處分。其正員官。不在舉限。 

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已後。州府所送進士。如跡涉疏狂。兼虧禮教。或曾任
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清流者。雖薄有辭藝。並不得申送。如後舉事發。長吏奏
停現任。如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試官及司功官。見任及已停替。並量事輕重貶
降。仍委禦史臺常加察訪。 

長慶元年敕。今年禮部侍郎錢徽下進士鄭郎等一十四人。宜令中書舍人王起。主
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重試。覆落十三人。三月丁未詔。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實
才。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為朋黨。謂之關節。幹擾主司。
每歲策名。無不先定。眷言敗俗。深用興懷。鄭郎等昨令重試。乃求深僻題目。
貴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
事。辭律鄙淺。蕪累至多。其溫業等三人。粗通可與及第。其餘落下。今後禮部
舉人。宜准開元二十五年敕。及第人所試雜文。先送中書門下詳覆。侍郎錢徽貶
江州刺史。 

三年正月。禮部侍郎王起奏曰。伏以禮部放榜。已是成名。中書重覆。尚未及第。
重覆之中。萬一不定。則放榜之後。遠近誤傳。其於事理。實為非便。臣伏請今
年進士堪及第者。本司攷試訖。其詩賦先送中書門下詳覆。候敕卻下本司。然後
准舊例大字放榜。從之。 

太和七年八月。禮部奏。進士舉人先試帖經。並略問大義。取經義精通者。次試
議論各一首。文理高者。便與及第。其所試詩賦並停者。伏請帖大小經各十帖。
通五通六為及格。所問大義。便與習大經內。准格明經例問十條。仍對眾口義。
伏准新制。進士略問大義。緣初釐革。今且以通三通四為格。明年以後。並依明
經例。其所試議論。請限五百字以上為式。敕旨。依奏。 

八年正月。中書門下奏。進士放榜。舊例。禮部侍郎皆將及第人名先呈宰相。然
後放榜。伏以委任有司。固當精慎。宰相先知取捨。事匪至公。今年以後。請便
令放榜。不用先呈人名。其及第人所試雜文。及鄉貫三代名諱。並當日送中書門
下。便合定例。敕旨。依奏。其年十月。禮部奏。進士舉人。自國初以來。試詩
賦帖經時務策五道。中閒或蹔改更。旋即仍舊。蓋以成格可守。所取得人故也。
去年八月敕節文。先試帖經口義議論等。以臣商量。取其折衷。伏請先試帖經通
數。依新格處分。敕旨。依奏。 

九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今月九日。閤內面奉進止。令條流進士人數。及減下
諸色入仕人等。准太和四年格。及第不得過二十五人。今請加至四十人。明經准
太和八年正月敕。及第不得過一百一十人。今請再減下十人。 

開成元年二年三年。並高鍇知貢舉。每年皆恩賜題目。及第並四十人。 

其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朝廷設文學之科。以求髦俊。臺閣清選。莫不由茲。近
緣覈實不在於鄉閭。趍名頗雜於非類。致有跋扈之地。情計交通。將澄化源。在
舉明憲。臣等商量。今日以後。舉人於禮部納家狀後。望依前五人自相保。其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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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則以親姻故舊。久同遊處者。其江湖之士。則以封壤接近。素所諳知者為保。
如有缺孝弟之行。資朋黨之勢。跡由邪徑。言涉多端者。並不在就試之限。如容
情故。自相隱蔽。有人糾舉。其同舉人並三年不得赴舉。仍委禮部明為戒勵。編
入舉格。敕。依奏。 

會昌三年正月敕。禮部所放進士及第人數。自今後。但據才堪即與。不要限人數
每年止於二十五人。 

四年二月。權知貢舉左僕射太常卿王起。放及第二十五人。續奏五人堪放及第。
楊質至。竇緘。楊嚴。鄭樸。源重。奉敕。祗放楊嚴及第。餘並落下。 

五年二月。諫議大夫權知貢舉陳商。放及第三十七人 

其年三月。敕戶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重試。覆落七人。 

其月。中書門下奏。貢舉人並不許於兩府取解。仰於兩都國子監就試。 

大中元年正月。禮部侍郎魏扶放及第二十三人。續奏堪放及第三人。封彥卿。崔
琢。鄭延休等。皆以文藝為眾所知。其父皆在重任。不敢選。取其所試詩賦封進。
奏進止。令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韋琮等考。盡合程度。 

其月二十五日。奉進止。並付所司放及第。有司考試。祗合在公。如涉徇私。自
有典刑。從今已後。但依常例取捨。不得別有奏聞。 

其年六月。中書門下奏。貢舉人取解。宜准舊例。于京兆河南府集試。從之。 

二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從貞元元年太和九年秋冬前。皆是及第。便從諸侯府奏
試官。充從事。兼史館集賢宏文諸司諸使奏官充職。以此取人。常多得士。由是
長不乏材用。太和會昌末。中選後四選。諸道方得奏充州縣官職。如未合選。並
不在申奏限。臣等昨已奏論。面奉進止。自今已後。及第後第三年。即任奏請。
敕旨。依奏。 

天祐三年三月敕。今年吏部所放進士。依去年人數外。更放兩人。 

  緣舉雜錄 

長壽。二年十月。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伏見比年以來。天下諸州所貢物。至元
日。皆陳在禦前。唯貢人獨於朝堂拜列。但孝廉秀異。既充歲貢。宜列王庭。豈
得金帛羽毛。升於玉階之下。賢良文學。棄彼金門之外。恐所謂貴財而賤義。重
物而輕人。伏請貢人至元日引見。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充庭之禮。制曰。可。 

開元五年九月詔。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
開講。質問疑義。仍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得解舉人。亦准此。其日。清
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並往觀禮。即為常式。謁先師。自此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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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六月敕。諸州貢舉。皆於本貫籍分信明者。然依例。不得於所附貫。便求
申送。如有此色。所由州縣即便催科。不得遞相容許。 

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禮部以貢舉請別置印。 

天寶十二載七月十三日詔。天下舉人。不得充鄉賦。皆須補國子學士。及郡縣學
生。然後聽舉。至至德元年已後。依前鄉貢。永泰元年七月。以京師米貴。遂分
兩京集舉人。至大歷十年五月十九日敕。今年諸色舉人。悉赴上都。准舊例。十
月二十五日隨考試。戶部著到。興元元年。中書省有柳樹。建中末枯。至是再榮。
人謂之瑞柳。禮部侍郎呂渭試進士。以瑞柳為題。上聞而惡之。 

貞元七年。兵部侍郎陸贄。權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
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升第之日。雖眾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
內。居臺省者十餘人。 

十六年十二月敕。禮部別頭舉人。宜委禮部考試。不須置別頭。 

十八年五月敕。明經進士。自今已後。每年考試所拔人。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
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人。不必要補此數。 

十九年敕。禮部舉人。自春以來。久愆時雨。念其旅食京邑。資用屢空。其禮部
舉人。今年宜權停。 

元和十三年十月。權知禮部侍郎庾承宣奏。臣有親屬應明經進士舉者。請准舊例
送考功試。從之。自貞元十六年。高郢掌貢舉。請權停考功別試。識者是之。自
今始復。 

太和元年二月敕。自今已後。天下勳臣節將子弟。有能修詞尚學。應進士明經。
及通史學者。委有司務加獎引。 

其年七月敕。今年宜權於東都置舉。其明經進士。便在東都赴集。其上都國子監
舉人等。合在上都試。及節目未盡者。條流奏聞。 

八年正月。禮部侍郎李漢奏。准太和七年八月敕。貢舉人不要試詩賦策。且先帖
大經小經。共二十帖。次對正義十道。次試議論各一首訖。考覈放及第。其月。
敕吏部禮部兵部。今年選近。緣秋末蟲旱相因。恐致災荒。權令停罷。及斂藏之
後。物力且任。念彼求名之人。必懷觖望之志。寧違我令。以慰其心。宜依常例
卻置。應緣所納文狀及銓試等期限。仍准今年格文。遞延一月。 

大中元年正月敕。自今放進士榜後。杏園任依舊宴集。所司不得禁制。先是。武
宗好遊巡。曲江亭禁人宴聚故也。 

十年四月。禮部侍郎鄭顥。進諸家科目記十三卷。敕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仰寫
及第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付所司。逐年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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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通十一年四月敕。去年屬以用軍之際。權停貢舉一年。今既偃戈。卻宜仍舊。
來年宜別許三十人及第。進士十人。明經進士二十人。已後不得援例。 

  制科舉 

顯慶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韓思彥及第。 

乾封元年。幽素科。蘇瑰。解琬。苗神客。格輔元。徐昭。劉訥言。崔穀神及第。 

上元三年正月。辭殫文律科。崔融及第。 

永隆元年。嶽牧舉。武陟縣尉員半千及第。上禦武成殿親問曰。兵書雲。天陣地
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對曰。臣觀載籍。多謂天陣。謂星辰孤虛也。地陣。謂
山川向背也。人陣。謂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
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士卒輕
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有兵者。使三者去矣。其何以戰。上深賞之。 

垂拱四年十二月。辭標文苑科。房晉。皇甫瓊。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及第。抱儒素之業科。李文願及第。 

長壽三年四月。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薛稷。寇泚及第。 

證聖元年。長才廣度沈跡下僚科。張漪及第。 

萬歲通天元年。文藝優長科。韓璘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絕倫科。蘇頲。崔元童。袁仁敬。何鳳。孟兼禮。洪子輿。盧從
願。趙不欺及第。 

大足元年。理選使孟詵試拔萃科。崔翹。鄭少微及第。疾惡科。馮萬石及第。 

長安二年。龔黃科。馮克麾及第。 

神龍二年。才膺管樂科。張大求。魏啟心。魏愔。盧絢。張文成。褚璆。成廙業。
郭璘。趙不為及第。才高位下科馮萬石。晁良貞。張敬及第。 

二年。才堪經邦科。張九齡。康元瑰及第。賢良方正科。蘇晉。宋務光。寇泚。
盧怡。呂恂及第。 

景龍二年。抱器懷能科。夏侯銛及第。茂才異等科。王敬從。盧重元及第。 

景雲二年。文以經國科。袁暉。韓朝宗及第。藏名負俗科。李俊之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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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二年。文經邦國科。韓休及第。藻思清華科。趙冬曦及第。寄以宣風則能興
化變俗科。郭璘之及第。道侔伊呂科。張九齡及第。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杜昱。
張子漸。張秀明。常無咎。趙居正。賈登。邢巨及第。 

開元元年。直言極諫科。梁昇卿。袁楚客及第。哲人奇士逸倫屠釣科。孫逖及第。
良才異等科。邵潤之。崔翹及第。 

五年。文儒異等科。崔侃。褚庭誨及第。文史兼優科。李昇期。康子元。達奚珣
及第。 

六年。博學通藝科。鄭少微。蕭識及第。 

七年。文辭雅麗科。邢巨。苗晉卿。褚思光。趙良器及第。 

十二年。將帥科。裴敦復。房自謙及第。 

十五年。武足安邊科。鄭防。樊衡及第。高才沈淪草澤自舉科。鄧景山及第。 

十七年。才高未達沈跡下僚科。吳鞏及第。 

十九年。博學宏詞科。鄭昉。陶翰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魚及第。 

二十三年。王伯科。劉璀。杜綰及第。智謀將帥科。張重光。崔圓。李廣琛及第。 

天寶元年。文辭秀逸科。崔明允。顏真卿及第。 

六載。風雅古調科。薛璩及第。 

十三載二月。辭藻宏麗科。楊綰及第。 

大歷二年。樂道安貧科。楊膺及第。 

六年。諷諫主文科。鄭珣瑜。李益及第。 

建中元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薑公輔。元友直。樊澤。呂元膺及第。文辭
清麗科。奚涉。梁肅。劉公亮。鄭轅。沈封。吳通元及第。經學優深科。孫玼。
黎逢。白季隨及第。高蹈邱園科。張紳。衛良儒。蘇哲及第。軍謀越眾科。夏侯
審。平知和。鄭儋。淩正。周渭。丁悅及第。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郭黃中。崔
浩。李牧及第。 

貞元元年九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韋執誼。鄭利用。穆質。楊邵。裴復。
柳公綽。歸登。李直方。崔邠。鄭敬。魏宏簡。沈迴。田元祐。徐袞及第。博通
墳典達於教化科。熊執易。劉簡甫及第。識洞韜略堪任將相科。許贄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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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崔元翰。裴次元。李彜。崔農。史牟。陸震。
柳公綽。趙參。徐宏毅。韋彭壽。鄒儒立。王及。杜倫。元易。王真及第。清廉
守節政術可稱堪縣令科。李巽及第。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張皓及第。 

十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裴珣。王播。朱諫。裴度。熊執易。許堯
佐。徐宏毅。杜轂。崔群。皇甫鎛。王仲舒。許季同。仲子陵。鄭士林。邱穎及
第。博通墳典通於教化科。朱穎及第。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張平叔。李景亮及
第。 

元和元年四月。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禎。韋惇。獨孤鬱。白居易。曹景伯。
韋慶復。崔綰。羅讓。崔護。薛存慶。韋珩。李瑀。元修。沈傳師。蕭俛。柴宿
及第。達於吏治可使從政科。陳岵及第。 

二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李正封。吉宏宗。
徐晦。賈餗。王起。郭球。姚袞。庾威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馮苞陸亙及
第。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樊宗師及第。達於吏治可使從政科。蕭睦及第。 

長慶元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龐嚴。任畹。呂述。姚中立。韋曙。
李回。崔嘏。崔龜從。韋正貫。崔知白。陳元錫及第。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崔
郢及第。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吳思。李商卿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李思
元及第。 

寶歷元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唐紳。楊儉。韋瑞符。舒元褒。蕭敞。
楊魯士。來擇。趙祝。裴暉。韋繇。李昌寶。嚴楚封。李涯。蕭夷中。馮球。元
晦及第。詳明吏治達於教化科。韋正貫及第。軍謀宏達材任邊將科。裴儔。侯雲
章及第。 

太和二年閏三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李郃。裴休。裴素。南卓。李甘。杜
牧。馬植。鄭亞。崔博。崔興。王式。羅邵京。崔渠。韓賓。崔慎由。苗愔。韋
昶。崔煥。崔讜及第。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宋昆及第。軍謀宏達堪任將帥科。
鄭冠。李式及第。 

載初元年二月十四日。試貢舉人于洛成殿前。數日方畢。殿前試人。自茲始也。 

天授三年。左補闕薛謙光上疏曰。國以得賢為寶。臣以貢士為忠。是以子皮之讓
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符堅託政于王猛。此由識士之深也。若
宰我見愚于仲尼。逢萌被知于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于平原。此失士
之故也。何者。比來薦舉。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
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也。古之取士。有異於今。先觀
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己。揚信義以標信。以敦材為先最。以雕
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俗去輕浮之行。希古者必修確然不拔之操。行難進易
退之規。眾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于曲直。故計貢賢愚。即州將之榮辱。穢行
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慚。段幹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
小人之道銷。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冀缺以蹈
禮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從儒。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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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世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道
德自修。裏閭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祗重門
資。獎為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推賢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
賦詠。故其以詩酒為重。不以修身為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論
之于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辭。世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章日煩。
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
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
於是後生之徒。復相倣效。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虛浮為貴。
有唐纂歷。雖改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治。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
之舉人。有乖事實。議行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
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 。馳驅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察其行而
度其才。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已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
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抑
已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祗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列。祗驗
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
何者。樂廣假筆于潘嶽。靈運辭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于荀彧。
若以射策為最。則潘謝賈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
裨補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概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揮。
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
之軍。亦無免主之效。是知謀將不取於弓馬。良相不資於射策。伏願降明詔。頒
峻科。斷浮虛之餘辭。取實用之良策。文則試以效官。武則令其守禦。初既察言
觀行。終則循名責實。謹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冒
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
競之路銷。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以
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舉得真才。斯君子之道長矣。 

景雲元年十二月制。四方選集。群才輻湊。操斧伐柯。求之不遠。其有能習三經。
通大義者。綜一史。知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者。善六經文字。辨聲象者。
博雅曲度。和六律五音者。韜略學孫吳。識天時人事者。暢於辭氣。聰於受領。
善敷奏吐納者。咸令所司。博採明試。朕親擇焉。 

開元八年三月。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謂曰。古有三道。今減從一道。近
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務收賢俊。仍令有司設食。 

二十六年正月敕。孝弟力田。風化之本。比來將同舉人考試辭策。今後兩事兼著。
狀跡殊尤者。委所由長官時以名薦。更不須隨考使例申送。 

天寶十三載十月一日。禦勤政樓。試四科舉人。其辭藻宏麗。問策外更試詩賦各
一道。制舉試詩賦。從此始。 

元和三年三月敕制。舉人試訖。有逼夜納策。計不得歸者。並於光宅寺止宿。應
巡檢勾當官吏。並隨從人等。待舉人納策畢。並赴保壽寺止宿。仍各仰金吾衛使
差人監引。送至宿所。如勾當。勿令喧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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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四月。以起居舍人翰林學士王涯為都官員外。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為果州刺
史。先是。策賢良。詔楊於陵。鄭敬。李益。與貫之同為考官。是年。牛僧孺。
皇甫湜。李宗閔條對甚直。無所畏避。考官考三策。皆在第。權倖或惡其詆己。
而不中第者。乃註解其策。同為唱誹。又言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
際。不先上言。故同坐焉。居數日。貫之再黜巴州司馬。涯虢州司馬。楊於陵遂
出為廣州節度使。裴? 時為翰林學士。居中覆視。無所同異。乃為貴倖泣訴情罪
於上。上不得已。罷? 翰林學士。除戶部侍郎。 

十五年二月敕。先帝所徵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目。朕不欲親試。宜令中書
門下尚書省四品已上官。就尚書省同試。吏部尚書趙宗儒奏。奉敕以先朝所徵制
科舉人。令與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官。同于尚書省就試者。伏以制科所試。本在親
臨。南省策試。亦非舊典。況今山陵日近。公務繁迫。待問之士。就試非多。臣
商量且宜停罷。從之。 

太和二年。以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為考策官。第二
十二人。而前進士劉蕡策果切直。不居是選。其閒指陳時事。不避貴近。言辭激
切。士林感動。雖賈董無以過也。而考官有所畏忌。不敢上聞。隨例擯斥。識者
議之。物論喧然不平。守道正人傳其文。至有相對而泣者。諫官等或將其策。白
於宰臣。宰臣怯憚。亦不敢為之明白。登科人李郃者。深有所愧。抗表請讓官於
蕡。事竟不行。及天復初。劉季述敗。起居郎羅袞上疏。請追贈蕡。於是下詔贈
左諫議大夫。仍訪子孫敘用。初。蕡條對制策。言宦官權盛。後必為患。及是而
果然也。 

四年正月德音節文。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經術優深。可
為師法。詳明吏治。達於教化等科。委常參官及方牧郡守。各舉所知。草澤無人
舉者。亦聽自舉。限來年正月至上都。五年正月十七日詔。以兵戈未息。權停。 

大中元年二月。吏部宏辭舉人漏洩題目。為禦史臺所劾。侍郎裴稔。改國子祭酒。
郎中周敬復。罰兩月俸料。考試官刑部郎中唐扶。出為虔州刺史。監察禦史馮顓。
罰一月俸料。其登科十人並落下。 

十二年三月。中書舍人李藩知舉。放博學宏詞科陳琬等三人。及進詩賦論等。召
謂藩曰。所賦詩中重用字何如。藩曰。錢起湘靈鼓瑟詩。有重用字。乃是庶幾。
上曰。此詩似不及起。乃落下。 

  孝廉舉 

貞觀十八年二月六日。引汴鄜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禦前。上問以皇王政術。及
皇太子問以曾參孝經。並不能答。太宗謂曰。自楚莊王以群臣莫逮。退而有憂色
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德。群臣言莫我逮。
我國能免於亡乎。朕發詔徵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鹹不能答。海內賢哲。將
無其人耶。朕甚憂之。 

寶應二年六月二十日。禮部侍郎楊綰奏。請每歲舉人。依鄉舉裏選察秀才孝廉。
敕令公卿以下集議。中書舍人賈至議曰。楊綰所奏。實為正論。然衣冠遷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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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今依古制。恐取士之道未盡。今禮部每歲擢甲乙
之科。祗足長浮薄之風。開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十道大郡。
量置大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致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裏舉焉。
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焉。敕旨。每州每歲
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弟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
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治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並停。道
舉亦宜准此。況所司作條件處分。七月二十六日。禮部侍郎楊綰奏貢舉條目曰。
孝廉各令精通一經。其取左氏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毛詩。尚書。
周易。任通一經。每經問義二十條。皆取旁通諸義。務窮根本。試格策三道。問
古今治體。及當今時務。要取堪行用者。仍每日問一道。頻三日畢。經義及策全
通為上第。其上第者。望付吏部。便與官。其問義每十條通七。策通二為中第。
與出身。下者罷之。又論語孝經皆聖人深旨。孟子亦儒門之達者。其學官望兼習
此三者。共為一經。其試如上。秀才舉人。望令精通五經。問義二十條。對策五
道。全通者為上第。上第者送名中書門下。請超與處分。問義十條通七。策通四
為中第。中第者送吏部與官。下者罷之。孝弟力田。但能熟讀一經。言音典切。
即令所司舉送試通使與出身。其今年舉人。或舊業既成。理難速改。或遠州所送。
身已在途。事須收獎。不可中廢。其今秋舉人中。有情願依舊舉業者。亦聽。今
年之後。一依新敕。敕旨。進士明經。置來日久。今頓令改業。恐難其人。諸色
舉人。宜與舊法兼行。至建中元年六月九日。敕孝廉科宜停。 

  開元禮舉 

貞元二年六月十一日敕。開元禮。國家盛典。列聖增修。今則不列學科。藏在書
府。使效官者昧於郊廟之儀。治家者不達冠婚之義。移風固本。合正其源。自今
已後。其諸色舉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人同一經例。選人不限選數許習。但
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兩道已上者。放
及第。已下不在放限。其有散官能通者。亦依正官例處分。至貞元九年五月二十
日敕。其習開元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為上等。大義通八十條
已上。策兩道以上。為次等。餘一切並准三禮例處分。仍永為常式。 

元和八年四月。吏部奏。應開元禮及學究一經登科人等。舊例據等第高下。量人
才授官。近日緣校書正字等名望稍優。但霑科第。皆求注擬。堅待員闕。或至踰
年。若無科條。恐長僥倖。起今已後。等第稍高。文學兼優者。伏請量注校正。
其餘署。開元禮人。太常寺官有闕。相當注。通經人。國子監官闕。相當者。並
請先授。以備講討。如不情願。即通注他官。庶名實有名。紀律可守。其今年以
前待闕人。亦請依此條限。使為常制。敕旨。依奏。 

  三禮舉 

貞元九年五月二日敕。王者設教。勸學攸先。生徒肄業。執禮為本。然則禮者務
學之本。立身之端。居安之大猷。致治之要道。頃有司定議。習禮經者。獨授散
官。頗乖指要。姑務宏獎。以廣儒風。自今已後。諸色人中。有習三禮者。前資
及出身人。依科目例選。吏部考試白身人。依貢舉例。吏禮部考試。每經問大義
三十條。試策三道。所試大義。仍委主司於朝官學官中。揀選精通經術三五人聞
奏。主司於同試問義策全通為上等。特加超獎。大義每經通二十五條以上。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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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道已上。為次等。依資與官。如先是員外試官者。聽依正員例。其諸館學生。
願習三禮及開元禮者。並聽。仍永為常式。 

  三傳三史附 

長慶二年二月。諫議大夫殷侑奏。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
之紀備矣。故先師仲尼稱志在春秋。歷代立學。莫不崇尚其教。伏以左傳卷軸文
字。比禮記多校一倍。公羊穀梁。與尚書周易多校五倍。是以國朝舊制。明經授
散。若大經中能習一傳。即放冬集。然明經為傳學者。猶十不一二。今明經一例
冬集。人之常情。趍少就易。三傳無復學者。伏恐周公之微旨。仲尼之新意。史
官之舊章。將墜於地。伏請置三傳科。以勸學者。左傳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
各問大義三十條。策三道。義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與及第。其白身應者。請
同五經例處分。其先有出身及前資官應者。請准學究一經例處分。又奏。歷代史
書。皆記當時善惡。係以褒貶。垂裕勸戒。其司馬遷史記。班固範煜兩漢書。音
義詳明。懲惡勸善。亞於六經。堪為世教。伏惟國朝故事。國子學有文史直者。
巨集文館巨集文生。並試以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來。史學都
廢。至於有身處班列。朝廷舊章。昧而莫知。況乎前代之載。焉能知之。伏請置
前件史科。每史問大義一百條。策三道。義通七。策通二以上。為及第。能通一
史者。請同五經三傳例處分。其有出身及前資官應者。請同學究一經例處分。有
出身及前資官。優稍與處分。其三史皆通者。請錄奏聞。特加獎擢。仍請頒下兩
都國子監。任生徒習讀。敕旨。宜依。仍付所司。 

  童子 

廣德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敕。孝弟力田科。其每歲貢宜停。童子每歲貢者亦停。童
子仍限十歲以下者。至大歷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敕。童子舉人。取十歲以下者。習
一經兼論語孝經。每卷誦文十科全通者。與出身。仍每年冬本貫申送禮部。同明
經舉人例考試訖聞奏。至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敕。童子科宜停。開成三年十二月敕。
諸道應薦萬言童子等。朝廷設科取士。門目至多。有官者合詣吏曹。未仕者即歸
禮部。文詞學藝。各盡其長。此外更或延引。則為冗長。起今以後。不得更有聞
薦。俾由正路。禁絕倖門。雖有是命。而以童子為薦者。比比有之。 

  明法 

貞元二年六月敕。明法舉人。有能兼習一經。小帖義通者。依明法例處分。 

唐會要卷七十七 

 貢舉下 

  科目雜錄 

太和元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學。祇合於禮部應舉。
有出身有官。方合於吏部赴科目選。近年以來。格文差誤。多有白身及用散試官
並稱鄉貢者。並赴科目選。及注擬之時。即妄論資次。曾無格例。有司不知所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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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宏辭拔萃。開元禮。學究一經。則有定制。然亦請不任用在散試官限。其三
禮。三傳。一史三史。明習律令等。如白身。並令國學及州府。同明經一史。三
禮三傳同進士三史。當年關送吏部。便授第二任官。如有出身及有正員官。本是
吏部常選人。則任於吏部不限選數應科目選。仍須檢勘出身。及授官無踰濫否。
緣取學藝。其餘文狀錯繆。則不在駮放限。如考試登科。並依資注與好官。唯三
史則超一資授官。如制舉人暨諸色人皆得選試。則無出身無官人並可。亦請不用
散試官。伏以散試偶於諸道甄錄處得便第二第三任官。既用虛銜。及授官則勝進
士及諸色及第登科人授官。實恐僥倖。敕旨。依奏。 

大中十年五月。中書門下奏。據禮部貢院見置科目內。開元禮。三禮。三傳。三
史。學究。道舉。法。算。童子等九科。近年取人頗濫。曾無實藝可採。徒添入
仕之門。須議條流。俾精事業。臣等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將文字奏來者。
其前件九科。臣等商量。望起大中十年權停三年滿後。至時。赴科試者。令有司
據所舉人先進名。令中書舍人重覆問過。如有本業稍通。堪備朝廷顧問。即作等
第進名侯敕處分如事業荒蕪。不合送名。而妄送者。考官先議朝責。其童子近日
諸道所薦送者。多年齒已過。考其所業。又是常流。起今已後。望令天下州府。
薦童子並須實年十一十二已下。仍須精熟。經旨全通。兼自能書寫者。如違條例。
本道長吏。亦宜議懲罰。從之。 

鹹通四年二月。進士皮日休上疏。請以孟子為學科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
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今國家有
業莊列之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伏望命有司去莊列之
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同。疏奏。不答。 

  宏文崇文生舉 

開元二十六年正月八日敕。文宏文崇文生。緣是貴冑子孫。多有不專經業。便與
及第。深謂不然。自今已後。一依令式考試。至天寶十四載二月十日。宏文館學
生。自今已後。宜依國子監學生例帖試。明經進士帖經並減半。雜文及策。皆須
粗通。仍永為恆式。 

廣德元年七月二十六日敕。宏文崇文兩館生。皆以資蔭補充。所習經業。務須精
熟。楷書字體。皆得正樣。通者與出身。不通者罷之。 

貞元四年正月敕。應補宏文崇文學生。員闕至少。請補者多。就中商量。須有先
後。伏請准建中三年十一月敕。先補皇緦麻已上親。及次宰輔子孫。仍於同類之
內。所用蔭。先盡門地清華。履歷要近者。其餘據官蔭高下類例處分。六年九月
敕。本置兩館學生。皆選勳賢冑子。蓋欲令其講藝。紹襲家風。固非開此倖門。
隳紊典教。且令式之內。具有條章。考試之時。理須精覈。比聞此色。倖冒頗深。
或假市門資。或變易昭穆。殊愧教化之本。但長僥競之風。未補者務取闕員。已
補者自然登第。用蔭既已乖實。試藝又皆假人。誘進之方。豈當如此。自今已後。
所司宜據式文考試。定其升黜。如有假貸。並准法處分。 

太和七年八月九日敕。宏文崇文兩館生。今後並依式。試經畢日。仍差都省郎官
兩人覆試。須責保任。不得輒許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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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奉進止。令減下諸色入仕人。其宏文館學生見定十六
人。今請減下一人。敕旨。依奏。 

開成三年二月。兩軍使狀稱。請准太和元年五月十七日以前敕文。官階至品。便
許用蔭。與子孫補兩館生出身。敕旨。神策大將軍用蔭補兩館生。宜准左右金吾
大將軍例處分。 

  崇元生道舉附。 

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于元元皇帝廟置崇元學。令習道德經。莊子。文子。
列子。待習成後。每年隨舉人例送名至省。准明經考試。通者准及第人處分。其
博士置一員。 

天寶元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兩京及諸郡崇元學生等。伏准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制。
前件人合習道德。南華。通元。沖虛等四經。又准天寶元年二月制。改庚桑子為
洞靈真經。准請條補。崇元學亦合習讀。伏准後制。合通五經。其洞靈真經人間
少本。臣近令諸觀尋訪。道士全無習者。本既未廣。業實難成。並沖虛通元二經。
亦恐文字不定。元教方闡。學者宜精。其洞靈等三經。望付所司。各寫十本。校
定訖。付諸道採訪使頒行。其貢舉司及兩京崇元學生。亦望各付一本。今冬崇元
學人。望且准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制考試。其洞靈真經。請待業成後准式。從之。 

二年三月十六日制。崇元生試及帖策各減一條。三年業成。始依常式。 

七載五月十三日。崇元生出身。至選時。宜減於常例一選。以為留放。 

十三載十月十六日。道舉停習道德經。加周易。宜以來載為始。至寶應三年六月
二十日。道舉宜停。七月二十六日敕。禮部奏。道舉既停。其崇元生望付中書門
下商量處分。 

大歷三年七月。增置崇元生員滿一百。 

建中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准制。崇元館學生試日。減策一道者。其崇元館附
學官見任者。既同行事。理合霑恩。惟策一道不可。更減大義兩條。從之。 

  論經義 

貞觀十二年。國子祭酒孔穎達。撰五經義疏一百七十卷。名曰義贊。有詔改為五
經正義。太學博士馬嘉運每掎摭之。有詔更令詳定。未就而卒。 

永徽二年三月十四日。詔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及中書門下。及國子三館博士。
宏文學士。故國子祭酒孔穎達所撰五經正義。事有遣謬。仰即刊正。至四年三月
一日。太尉無忌。左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及國子監官。先受詔修改五經正
義。至是功畢。進之。詔頒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 

長安三年三月。四門博士王元感。表上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
愆三十卷。並所註孝經史記漢書 。請官給紙筆。寫上祕閣。制令宏文崇文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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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宏文館學士祝欽明。崇文館學士李憲。趙元亨。
成均博士郭山惲。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掎摭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
屈。唯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司張思敬。雅好異聞。
每為元感申理其義。由是擢拜太子司議郎。 

開元七年三月一日敕。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註。其中旨趣。頗多踳駮。精義
妙理。若無所歸。作業用心。復何所適。宜令諸儒並訪後進達解者。質定奏聞。
其月六日。詔曰。孝經者。德教所先。自頃已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
聞。又子夏易傳。近無習者。輔嗣注老子。亦甚甄明。諸家所傳。互有得失。獨
據一說。能無短長。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若將理等。亦可並行。
其作易者。並帖子夏易傳。共寫一部。亦詳其可否奏聞。時議以為不可。遂停。 

其年四月七日。左庶子劉子元。上孝經註議曰。謹按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註。
爰自近古。皆雲鄭即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
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其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
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為非玄所註。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
得見傳於時。魏齊則立於學官。著在律令。蓋由膚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則孝
經非元所註。其驗十有二條。據鄭君自序雲。遭黨錮之事。逃難註禮。黨錮事解。
註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為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註周易。都無註孝經之文。
其驗一也。鄭玄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
註者。惟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不言鄭註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
記鄭之所註。五經之外。有中候書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答臨
碩難禮。駁許慎異義。發墨守。箴膏肓。及答甄子然等書。寸紙片劄。莫不悉載。
若有孝經之註。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
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志。唯載詩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
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具稱其所注箋駁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
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雲鄭氏注名
元。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宇。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雲。康成注
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別有評論。宋均於詩譜雲。序我先師北海鄭司
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子弟也。師所著述。無容不知。而雲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
玄之所著。於此特明。其驗六也。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雲。玄又
為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餘昏惑。舉鄭之語。而雲無聞。
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註雲。玄為春秋孝經略說。則非註之謂。所言玄又為之註
者。汎辭耳。非事實。序春秋亦雲。玄又為之注也。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
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世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具為鄭玄傳
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並奉詔
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為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不言鄭。其驗十也。
王肅著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
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辨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
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證驗。易為考覈。而世之學者。不覺其
非。乘彼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世。觀夫言語鄙陋。固不
可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如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其詳正。無俟商
搉。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至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
置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更此書無兼本。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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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劭以為此書經文盡在。
正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官。良可惜也。然則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音
發問。校其短長。愚謂行孔廢鄭。於義為允。又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
序雲。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結草庵於河曲。乃以為號。所注老子。授文帝。
因沖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流俗之虛語。按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三家。河
上所釋。無聞焉爾。豈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說耶。其言鄙陋。其理乖訛。
豈如王弼所著。義旨為優。必黜河上公。升王輔嗣。在於學者。實得其宜。又按
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而有子夏易六卷。
或雲鹹嬰作。或雲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合。
則事殊隳刺者矣。歲越千齡。詩經百代。其所著述。沈翳不行。豈非後來。假憑
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鄭璞濫名周寶。必欲行用。深以為疑。臣竊以鄭氏孝
經。河上公老子。二書訛舛。不足流行。孔王兩家。實堪師授。每懷此意。其願
莫從。伏見去月十日敕。令所司詳定四書得失。具狀聞奏。臣等尋草議。請行王
孔二書。牒禮部訖。如狀為允。請即頒行。國子祭酒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
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本參校古文。省除煩惑。定為此一十八章。其
注相承雲是鄭玄所著。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唯荀昶範煜以為鄭
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序雲。以鄭為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為優。
且其注縱非鄭氏所作。而義旨敷暢。將為得所。其數處小有非穩。實亦非爽經傳。
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世未之行。荀昶集注之
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
更。又偽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之
正說。案其文雲。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兄妻子臣。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
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為一章。仍加
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古文既亡。後人妄開此等數
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且傳習淺偽。又註因天之時。因地之
利。其略曰。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跣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
此語雖傍出諸子。而引之為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所雲。分別五土。視其高
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
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望請准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又注老
子河上公。蓋憑虛立號。漢史實無其人。然其注以養神為宗。以無為為體。其辭
近。其理宏。小足以修身絜誠。大可以寧人安國。且河上公雖曰注書。即文立教。
皆旨詞明近用。斯可謂知言矣。王輔嗣雅善元談。頗深道要。窮神用於橐籥。守
靜默於元牝。其理暢。其旨微。在於元學。頗是所長。至若近人立徵。修身宏道。
則河上為得。今望請王河二注。令學者俱行。又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
書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非真本。又荀勖中經簿雲。子夏傳四卷。或雲丁寬所
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雲。子夏傳殘缺。梁時六卷。今三卷。是
知其書錯謬多矣。無益後學。不可將帖正經。 

其年五月五日。詔曰。間者諸儒所傳。頗乖通議。敦孔學者。冀鄭門之息滅。尚
今文者。指古傳為誣偽。豈朝廷並列書府。以廣儒術之心乎。其河鄭二家。可令
依舊行用。王孔所注。傳習者稀。宜存繼絕之典。頗加獎飾。子夏傳逸篇既廣。
前令帖易者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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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八月六日。太子賓客元行沖等。撰禮記義疏五十卷成。奏上之。先是。右
衛長史魏光乘上言。今禮記章句踳駮。故太師魏徵。更編次改注。堪立學傳授。
上遽令行沖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沖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
敬本。檢討刊削。及疏成。右丞相張說駮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
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為經教。不可刊削。至魏之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
有同抄書。先儒所引。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釐改。兼為之
注。雖加賞賜。其書竟亦不行。今行沖等奉敕撰疏。勒成一部。欲與先儒義章句
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遂留其書。貯於內府。竟不得立學。行
沖怨諸儒排己。退而著論以自釋也。 

其年八月十四日。上讀洪範。至無頗。以聲不協韻。因改頗為陂。詔曰。每讀尚
書洪範。至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
實即不倫。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雲。陂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
為陂則文亦會意。為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遂缺。傳授之際。差舛
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洪範無頗字。宜改為陂。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肓。
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宣示國學。 

天寶五載正月二十三日。詔曰。禮記垂訓。篇目攸殊。或未盡於通體。是有乖於
大義。借如堯命四子。所授惟時。周分六官。曾不繫月。先王行令。蓋取於斯。
苟分至之可言。可弦望之足舉。其禮記月令。宜改為時令。 

其載二月二十四日。詔曰。朕欽承聖訓。覃思元經。頃改道德經載字為哉。仍隸
屬上句。及乎廷議。眾以為然。遂錯綜真銓。因成註解。又孝經書疏。雖粗發明。
幽賾無遺。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仍令集賢院具寫。送付所司。頒示
中外。 

貞元七年十二月。祕書監包佶奏。開元刪定禮記月令為時令。其音及義疏。並未
刊正。其開元禮所與月令相涉者。請選通儒詳定。從之。 

開成二年八月敕。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國子監奏定。得覆定石經字體翰林待詔唐
元度狀。伏准太和七年二月敕。覆定九經字體者。令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
字為准。其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樣書
參詳。改邪就正訖。諸經之中。分別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篆不同。
如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若近代之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
取其適中。纂錄為新加九經字樣一卷。或經典相承。與字義不同者。引文以註解。
今刊削成。請附於九經字樣之末。敕旨。宜依。 

 諸使上 

  觀風俗使自貞觀八年以後不置。 

貞觀八年正月二十九日。詔曰。昔者。明王之禦天下也。內列公卿。允釐庶績。
外廷侯伯。司牧黎元。惟懼淳化未敷。名教或替。故有巡狩之典。黜陟幽明。行
人之官。存省風俗。時雍之化。率由茲道。宜遣大使。分行四方。申諭朕心。延
問疾苦。觀風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務盡使乎之旨。俾若朕親覿焉。於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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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蕭瑀。李靖。楊恭仁。竇靜。王珪。李大亮。劉德威。皇甫無逸。韋挺。李襲
譽。張亮。杜正倫。趙宏智等。巡省天下。 

  巡察按察巡撫等使 

貞觀十八年。遣十七道巡察。諫議大夫褚遂良諫曰。臣以為自去年九月不雨。經
冬無雪。至今年二月下澤。麥苗如是小可。使人今出。正是農時。普天之下。不
能無事。東州追掩。西郡呼集。兼復送迎使人。供擬飲食。道路遑遑。廢於田種。
使人今猶未發。時節如是小遲。望更過今夏。至來年正月初發遣。書曰。萬方有
罪。在予一人。國家但得四方整肅。何必要須罪罰。 

二十年正月。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多所貶黜舉奏。太
宗命褚遂良一其類。具狀以聞。及是。親自臨決。牧宰以下。以能官進擢者二十
人。罪死者七人。流罪以下及免黜者數百人。 

儀鳳二年五月。河南河北旱。遣禦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侍禦史劉思立
上疏曰。今麥序方秋。蠶功未畢。三時之務。萬姓所先。敕使撫巡。人皆悚忭。
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踴躍參迎。必難抑止。集眾既廣。妨廢亦多。加以途程往
還。兼之晨夕停滯。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卻成煩擾。又無驛之處。
取馬稍難。簡擇公私。須先追集。雨後農要特切。常情暫廢須臾。即虧歲計。每
為一馬。遂勞數家。從此相承。恐更滋甚。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後閒時。出使
褒貶。 

垂拱元年。祕書省正字陳子昂上疏曰。臣伏見陛下憂勞百姓。恐不得其所。將降
九道大使巡察天下諸州。兼申黜陟。以求民瘼。臣竊以為未盡善也。何以言之。
陛下所以降明使。豈非欲天下黎元眾庶。知陛下夙興夜寐憂勤之念。陛下必若以
此而發使乎。則愚臣竊見陛下之使又未盡也。若愚臣所請使者。先常雅合時望。
為眾人所推。慈愛足以恤孤惸。賢德足以振幽滯。剛直足以不避強禦。明智足以
照察奸邪。然後使天下奸人。畏其明而不敢為惡也。天下強禦。憚其直而不為過
也。天下英傑。慕其德而樂為之用也。天下孤寡。賴其仁而欣戴其德也。夫如是。
然後可以論出使。故輶軒未動於京師。天下翕然皆已知矣。今陛下使猶未出朝廷。
行路市井之人。皆以為非。在朝廷之有職者。亦不稱之。天子之使未出魏闕。朝
廷之人皆已輕之。何況天下之眾哉。而欲黜陟求賢。未可得也。陛下所以有此失
者。在不選人。亦輕此使。非天下之任。故陛下遂大失於此。苟以出使為名。不
求任使之實。使愈出而天下愈弊。使彌多而天下彌不寧。其故何哉。是朝廷輕其
任也。徒使天下百姓。修飾道路。送往迎來。無益於聖教耳。臣久為百姓。實委
知之。臣。願陛下與宰相更妙選朝廷百官。素有威重名節。為眾所推者。陛下因
大朝日。親禦正殿。集百寮公卿。設禮儀。以使者之禮見之。告以出使之意。遂
授以旌節而遣之。先是京師。而訪豺狼。然後攬轡登車。以清天下。若如是。臣
知陛下聖教。不旬月之間。天下家見而戶聞也。此之一使。是陛下為政之大端。
諺曰。欲知其人。先觀其所使。不可不慎也。若陛下必知不可得其人。不如不出
使。以煩數無益於化。但勞天下之人。是猶烹小鮮而數撓之耳。四月六日。尚書
左丞狄仁傑。充江南安撫使。吳楚多淫祠。仁傑一切焚之。凡除一千七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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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授二年。發十道存撫使。以右肅政禦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為之。閤朝有詩
送之。名曰存撫集。十卷。行於世。杜審言。崔融。蘇味道等詩尤著焉。 

萬歲通天元年。鳳閣舍人李嶠上疏曰。陛下創置左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否。
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
論之。夫禁網尚疏。法令宜簡。簡則事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
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科目。凡四十四件。至於別作格敕令訪察者。又有三十
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之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委積。晝夜
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尚一千已下。皆須品量
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皆所不暇。此非敢惰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
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度。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
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 

聖歷元年十月。納言狄仁傑為河北河朔安撫使。及迴。上疏曰。臣聞朝廷識者。
以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順逆。或有迫脅。或有願從。或授偽官。或為招慰。或兼
外賊。或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實無別。誠以山東強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
至死不迴。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賣田。人不為售。
內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曲侵漁。因事而起。當州役使。十倍軍機。官私不
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修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
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媿辱。小人之常行。今以負罪之位。必不
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逃。山東群盜。因緣聚結。臣以
近塵雖起。不足為憂。中國不安。以此為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道治。事
廣大者。不可以苛細分。人主恢宏。不拘常法。罪之則眾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
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通暢。率土歡心。 

神龍二年二月敕。左右臺內外五品已上官。識治道通明無屈撓者二十人。分為十
道巡察使。二周年一替。以廉按州部。 

景龍三年。置十道按察使。分察天下。至開元八年五月。復置十道按察使。以陸
象先。王皎等為之。 

開元元年二月。禮部侍郎張庭珪上疏曰。天下至大。郡邑至多。賢牧良宰。誠難
盡得。兼下僚貪暴。小吏侵漁。黎庶不安。窮困眾矣。縱其發使廉問。暫往速還。
假申今冤。卻招後患。各思鉗口。無敢率心。臣竊見國家比置十道按察使。不限
年月。懲惡勸善。激濁揚清。孤窮獲安。風俗一變。伏望復下明制。重選使臣。
秋冬之後。令出巡察。自然貪吏望風懲革。陛下視聽。恆遍於海內矣。 

三年三月敕。巡察使出。宜察官人善惡。其有戶口流散。籍帳隱沒。賦役不均者。
不務農桑。倉庫減耗者。妖訛宿宵。姦猾盜賊。不事生業。為公私蠹害者。德行
孝弟。茂才異等。藏器晦跡。堪應時用者。並訪察聞奏。 

興元元年正月詔。令門下平章事蕭復。充山南東西。荊南。湖南。淮南。江西。
鄂嶽。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嗚呼。往率乃職。敬敷朕命。慰
勉征戍。勞來困窮。訪其所安。察其所弊。滯淹必達。冤濫必申。無憚幽遠而不
被。無忽細微而不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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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八年八月。詔曰。朕以薄德。託於人上。勵精庶政。思致雍熙。而誠不動天。
政或多闕。陰氣作沴。暴風薦臻。自江淮而及乎荊襄。歷陳宋而施於河朔。其間
郡邑。連有水災。城郭多傷。公私為害。損壞廬舍。浸敗田苗。或親戚漂淪。或
資產沈溺。言念於此。當食忘? 。宜令中書舍人奚陟。往江陵及襄郡。隨。復。
鄂。申。光。蔡等州。左庶子姚齊語。往陳宋亳潁徐泗濠等州。祕書少監雷鹹。
往鎮。冀。德。隸。深。趙等州。京兆少尹韋武。往揚。楚。廬。潤。壽。滁。
蘇。常。湖等州宣撫。應諸州百姓。因水不能自存者。委宣撫使賑給。死者各加
賜物。在官為收理埋瘞。其田苗所損。委宣撫使與所在長吏速具聞奏。於戲。一
夫不獲。一物失所。刑罰不中。賦役不均。皆可以失陰陽之和。致雨旱之沴。繫
囚及獄訴久不決者。委所在長吏。即與疏辯。務從寬簡。俾絕冤滯。貪官暴吏。
苛法害公。特加懲罰。用明典憲。災傷之後。切在撫綏。咨爾方鎮之臣。洎乎守
宰。鹹宜悉乃心力。以恤凶災。宣佈朕懷。使各知悉。 

永貞元年八月。詔曰。治天下者。先修其國。國命之重。寄在方鎮。方鎮共治。
實維列城。列城為政。繫於屬縣。然則一夫之耕。匹婦之織。積微方著。以供國
計。永懷蒸庶。厥惟難哉。頃年以上。准租賦及榷稅。委在藩服。使其均平。太
上皇君臨之初。務從省便。遂令使府。歸在中朝。或恐巡按既多。職因交替。新
制未立。舊綱已紊。況河汴而東。瀕海之右。名都奧壤。疆理接連。如或徵賦不
均。輓輸難濟。物輕貨重。法弊人勞。又聞江淮數道。比愆時雨。深憂黎庶之不
足。軍國之缺供。政有所不宣。事有所未便。牧宰有課績。官吏有臧否。爰使使
臣。申我休命。宜令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戶部侍郎兼禦史大夫潘孟陽。專往宣
諭。慰安疲甿。詢訪便益。蠲除疾苦。安民利國。稱朕意焉。 

元和四年正月。以左司郎中鄭敬。使湖南宣歙。吏部郎中崔芃。使浙東。司封郎
中孟簡。使山南東道荊南湖南。京兆少尹襄武。使江西鄂岳等道宣撫。將行。並
召對。上告之曰。朕宮中用度。一匹以上。皆有簿歷。惟拯救百姓。則不計所費
焉。卿等今者賑恤災旱。當勤於奉職。勿如潘孟陽。所到務飲酒遊山寺而已。仍
許敬等以便宜行事。以孟簡獨衣綠。遣使追賜緋袍銀魚。 

十四年二月。淄青都知兵馬使劉悟。斬逆賊李師道。淄青兗鄆等十二州平。詔戶
部侍郎楊於陵。以本官充淄青等州宣撫使。 

唐會要卷七十八 

 諸使中 

  黜陟使 

貞觀八年。將發十六道黜陟大使。畿內未有其人。上問房元齡。此道事最重。誰
可充使。尚書右僕射李靖曰。畿內事大。非魏徵莫可。上曰。朕今欲向九成宮。
事亦不小。朕每行不欲與其相離者。乃為其見朕是非得失。必無所隱。乃命李靖
充使。 

二十年正月。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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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遣使。以崔翹等為之。 

天寶五載正月遣使。以席豫等為之。 

至德三載四月遣使。以虢王巨等為之。 

建中元年正月制。諸道宜分遣黜陟使。觀風俗。問疾苦。自艱辛以來。徵賦名目
繁雜。委黜陟使與諸道觀察使刺史。計資產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
停罷。兩稅外輒別配率。以枉法論。乾元元年。與採訪使並權罷。至是復置之。
自建中已後。至今未嘗置。初。司封郎中韋楨。為山南黜陟使。薦興鳳兩州團練
使嚴震。理行為山南第一。特賜上下考。封鄖國公。在鳳州十四年。能政不替。 

  採訪處置使宰相張九齡奏置。 

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以禦史中丞盧絢等為之。至三
月二十三日。諸道採訪處置使華州刺史李尚隱等奏。請各使置印。許之。二十五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為常式。至二十
七年二月七日赦文。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協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
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為選調之資。責實徇名。或乖古義。自今已後。諸道使
更不須善狀。每三年。朕當自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 

二十六年三月敕。諸道採訪使判官等。自今已後。並須首末經三年。其緣事故停
不得滿年限者。承優節文。準開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敕處分。 

二十九年七月敕。採訪使等所資按部。恤隱求瘼。巡撫處多。事須周細。不可匆
遽。徒有往來。宜準刺史例入奏。 

天寶九載三月敕。本置採訪使。令舉大綱。若大小必由一人。豈能兼理數郡。自
今已後。採訪使但察訪善惡。舉其大綱。自餘郡務所有奏請。並委郡守。不須幹
及。 

十二載二月。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河東郡太守李? 。河南道採訪處置使陳留郡太守
王濬等奏。請依舊通前置兩員交使。望以周載。許依元敕酬功處分。敕。諸道準
此。黔中道各一人。宜依舊定。 

乾元元年四月十一日。詔曰。近緣狂寇亂常。每道分置節度。其管內緣徵發及文
牒兼使命來往。州縣非不艱辛。仍加採訪。轉益煩擾。其採訪使置來日久。並諸
道黜陟使便宜且停。待後當有處分。其年。改為觀察處置使。 

大歷十二年五月。中書門下奏。開元末。置諸採訪使。許其專停刺史務。廢置由
己。請自今已後。刺史有犯贓等色。本道但具狀聞奏。不得輒追赴使。及專擅停
務。差人權攝。其刺史亦不得輒詣使出界。未先聞奏。皆按常刑。 

  五坊宮苑使 

   五坊。謂鵰。鶻。鷹。鷂。狗。共為五坊。宮苑舊以一使掌之。自寶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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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五坊使入隸內宮苑使。近又有閑廄使兼宮苑之職焉。 

開元十九年。金吾將軍楊崇慶。除五坊宮苑使。其後來擢。牛仙客。李元祐。韋
衢。章仇兼瓊。王? 。呂崇賁。李輔國。彭體盈。藥子昂等為之。 

大歷十四年五月詔。鷹隼豹貀獵犬。皆放之。時以永徽已來。文單國累貢馴象三
十有二。皆豢於禁中。有善舞者。以備元會充庭之飾。因是與鷹隼之類同放之。 

元和二年六月敕。五坊戶。諸色影占者多。宜令府縣收管。 

三年七月。五坊品官朱超晏。王志忠。放縱鷹隼入長安富人家。旋詣其居。廣有
求取。上知之。立召二人。各笞二十。奪其職。自是貢鷙鳥略大者。皆斥之。貞
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羅於閭裏者。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或有張羅網於門。
不許人出入者。或以張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
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
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食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
勿令飢渴。賣者媿謝求哀。乃攜挈而去。憲宗在春宮時。知其弊。嘗欲奏禁之。
及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 

十三年十月。上怒五坊使楊朝汶追捕平人。命殺之。 

  皇城使 

天祐三年閏十二月。皇城使奏。伏以皇城之內。咫尺禁闈。伏乞準元敕條流。鼓
聲絕後。禁斷人行。近日軍人百姓。更點動後。尚恣夜行。特乞再下六軍止絕。
從之。 

  元帥 

武德元年六月七日。秦王世民加西討元帥。 

上元三年三月。相王旦除涼州道行軍元帥。周王顯除洮河道行軍元帥。昇儲後。
至聖歷元年九月。又除河北道元帥。亦稱天罰道元帥。大足元年六月。相王旦除
安北道行軍元帥。至長安二年九月。又除並州道行軍元帥。自後親王為銜者甚多。
其元帥之號。自武德已來。唯王始拜。至天寶十五載正月。哥舒翰除諸道兵馬元
帥。始臣下為之。乾元二年三月。郭子儀除東畿山東河南諸道節度防禦兵馬元帥。
後上元二年七月。李光弼除河南淮南淮西山南東道荊南五節度行營元帥。此並副
元帥也。 

至德元載。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統大軍東征。以子儀為副。其載九月。吏
部尚書平章事房琯抗疏請兵一萬人。自為元帥。以收兩京。詔許之。以兵部尚書
王思禮為副。分為三軍。使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貴悊將中軍。自武功入。
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而琯以中軍為帥。次便橋。二軍先遇賊。戰於陳濤斜。
王師敗績。時琯以車二千乘。以馬步夾之。為乘車之戰。賊順風揚塵鼓噪。牛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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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駭。因縛草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故敗。琯自將南軍。又戰不利。楊希文劉貴
悊降於賊。琯幕府偏裨等。奔赴行在。肉袒請罪。詔並宥之。 

建中四年九月。以舒王謨為揚州大都督。持節充荊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諸軍行營
兵馬都元帥。仍賜名誼。改封晉王。大開幕府。文武僚屬之盛。前後出師。未見
其比。 

天復三年二月。以輝王祚為諸道兵馬元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敕。國史所書元帥
之任。並以天下為名。乃自近年。設為諸道。宜卻復為天下兵馬元帥。 

  都統 

乾元元年十二月。戶部尚書李峘。除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
都統之號始於此。 

上元二年八月。李若幽除戶部尚書。充朔方鎮西北庭興平陳鄭等九節度行營兵馬
及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 

建中元年十二月。以汴州節度使李勉。充河南汴州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使。 

元和四年九月。以邠寧慶三州節度高崇文。充南京都統。 

大中五年五月。以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白敏中。充邠寧節度使招討南山
平夏黨項兵馬都統處置等使。 

元和四年九月。以宣武軍節度韓宏。充淮西諸軍行營兵馬都統。 

乾符五年。黃巢大掠江淮。宰相王鐸進奏曰。臣忝宰執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
憂。願自帥諸軍。盪滌群寇。朝議然之。乃拜守司空平章事荊南節度使諸道行營
兵馬都統。其年。以鎮海軍節度使高駢。為諸道行營兵馬都統。 

中和二年七月。復以宰相王鐸為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以崔安潛副之。至
大順元年五月。以宰臣張濬為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 

  節度使每使管內軍附。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呼為大總管。其年六月七日。諸州總管。加號使持節。至
七年二月十八日。改大總管為大都督。 

貞觀三年八月。李靖除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貞觀三年已後。行軍即稱總管。本道
即稱都督。永徽已後。除都督帶使持節。即是節度使。不帶節者。不是節度使。
景雲二年四月。賀拔延嗣除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此始有節度之號。遂至於
今不改焉。 

朔方節度使。開元元年十月六日敕。朔方行軍大總管。宜准諸道例。改為朔方節
度使。其經略。定遠。豐安軍。西中受降城。單於。豐。勝。靈。夏。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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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長安。樂等州。並受節度。至十四年七月。除王晙帶關內支度屯田等使。十
五年五月。除蕭暠。又加鹽池使。二十年四月。除牛仙客。又加押諸蕃部落使。
二十九年。除王忠嗣。又加水運使。天寶五載十二月。除張齊邱。又加管內諸軍
採訪使。已後遂為定額。 

豐安軍。在靈州黃河西。去郡一百八十裏。 

定遠軍。在靈州東北二百里。先天二年正月。郭元振置。 

貞觀十四年三月十五日。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即舊朔方節度之號。 

河東節度使。開元十一年以前。稱天兵軍節度。其年三月四日。改為太原已北諸
軍節度。至十八年十二月。宋之悌除河東節度。已後遂為定額。 

大同軍。置在朔州。本大武軍。調露二年。裴行儉改為神武軍。天授二年。改為
平狄軍。大足元年五月十八日。改為大武軍。開元十二年三月四日。改為大同軍。 

橫野軍。初置在飛狐。復移於新州。開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張嘉貞移於古代郡
大安城南。以為九姓之援。天寶十三載十二月一日。改為大德軍。 

岢嵐軍。武德中為鎮。永淳二年。改為柵。隸平狄軍。長安三年。李迥秀改為景
龍中軍。張仁亶移軍朔方。留一千人充守捉。屬大武軍。開元十二年。崔隱甫又
置軍。十五年。李暠又廢為鎮。其後又改為軍。 

天兵軍。聖歷二年四月置。大足元年五月十八日廢。長安元年八月又置。景雲元
年又廢。開元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張嘉貞又置。十一年三月四日。改為太原已北
諸軍節度使。 

清塞軍。貞元十五年四月。以清塞城為軍。 

開元九年十一月四日。河東河北不須別置支度。並令節度使自領支度。 

隴右節度使。開元元年十二月。鄯州都督陽矩。除隴右節度。自此始有節度之號。
至十五年十二月。除張志亮。又兼經略支度營田等使。已後為定額。 

臨洮軍。置在狄道縣。開元七年移洮州縣。就此軍焉。 

河源軍。置在鄯州西南。又雲本趙充國亭侯也。 

白水軍。開元五年。郭知運張懷亮置 

安人軍。置在星宿川鄯州西北界。開元七年三月置。 

積石軍。置在廓州達化縣西界。本吐穀渾之地。貞觀三年。吐穀渾叛。置靜邊鎮。
儀鳳二年。置軍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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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門軍。置在洮州。儀鳳二年置軍。開元十七年。洮州移隸臨洮軍。百姓隸岷州。
置臨州。二十七年四月。又改為洮州。今為臨洮軍是也。 

振武軍。置在鄯州鄯城縣西界吐蕃鐵仞城。亦名石堡城。開元十七年三月二十四
日。信安王褘拔之置。四月。改為振武軍。二十九年十二月六日。蓋嘉運不能守。
遂陷吐蕃。天寶八載六月。哥舒翰又拔之。閏六月三日。改為神武軍。 

威戎軍。置在鄯州界。開元二十六年五月。杜希望收吐蕃新城。置此軍。 

鎮西軍。置在河州。開元二十六年八月置。 

神策軍。天寶十三載七月十七日。隴右節度哥舒翰。以前年收黃河九曲。請分其
地置洮陽郡。內置軍焉。以成如璆為太守。充神策軍使。去臨洮軍二百餘裏。 

宛秀軍。同前年分九曲置澆河郡。內置軍焉。以臧奉忠為太守。充軍使。 

保義軍。元和元年二月。改隴右經略使為軍。 

河西節度使。景雲二年四月。賀拔廷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自此始有節
度之號。至開元二年四月。除陽執一。又兼赤水九姓本道支度營田等使。十一年
四月。除張敬忠。又加經略使。十二年十月。除王君? 。又加長行轉運使。自後
遂為定額也。 

赤水軍。置在涼州西城。本赤烏鎮。有泉水赤。因以為名。武德二年七月。安修
仁以其地來降。遂置軍焉。軍之大者。莫過於此。 

新泉軍。大足元年。郭元振奏置。開元五年。改為守捉。 

大鬥軍。本是守捉使。開元十六年。改為大鬥軍焉。 

建康軍。置在甘肅二州界。證聖元年。王孝傑開四鎮回。以兩州界迴遠。置此軍
焉。 

寧寇軍。舊同城守捉。天寶二年五月五日。遂置焉。 

玉門軍。本廢玉門縣。開元六年置軍焉。 

墨離軍。本是月支舊國。武德初置軍焉。 

豆盧軍。置在沙州。神龍元年九月置軍。 

白亭軍。天寶十四載正月三日置。 

開元十四年三月二日敕。河西長行轉運九姓。即隸入支度使。宜加支度判官一人。 



唐会要 

 668

安西四鎮節度使。開元六年三月。楊嘉惠除四鎮節度經略使。自此始有節度之號。
十二年以後。或稱磧西節度。或稱四鎮節度。至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
四鎮節度。遂為定額。又先天元年十一月。史獻除伊西節度兼瀚海軍使。自後不
改。至開元十五年三月。又分伊西北庭為兩節度。至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移
隸伊西北庭都督四鎮節度使。至天寶十二載三月。始以安西四鎮節度封常清。兼
伊西北庭節度瀚海軍使。 

伊吾軍。本昆吾國也。置在伊州。景龍四年五月置。 

天山軍。置在西州漢車師前王故國。地形高敞。改名高昌。貞觀十四年置。 

瀚海軍。置在北庭都護府。本烏孫王境也。貞觀十四年置庭州。文明元年。廢州
置焉。長安二年十二月。改為燭龍軍。三年。郭元振奏置瀚海軍。 

天山軍。並在碎葉城。 

範陽節度使。先天二年二月。甄道一除幽州節度經略鎮守使。至開元十五年十二
月。除李尚隱。又帶河北支度營田使。二十七年十二月。除李適之。又加河北海
運使。天寶元年十月。除裴寬為範陽節度使。經略河北支度營田河北海運使。已
後遂為定額。 

經略軍。置在範陽城內。延載元年置。 

漁陽軍。在幽州北盧龍古塞。開元十九年九月十七日。改為靜塞軍。 

清夷軍。垂拱二年。媯州刺史鄭崇古奏置。 

威武軍。大足元年置在檀州。開元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改為威武軍。 

北平軍。在定州西三裏。 

恆陽軍。恆州郭下。 

高陽軍。本瀛州。開元二十年移在易州。 

唐興軍。在莫州。 

橫海軍。在滄州。並開元十四年四月十二日置。各以刺史為使。 

懷柔軍。在蔚州界。先天元年八月八日置。 

鎮安軍。貞元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於燕郡守捉置。 

懷遠軍。在故遼城。天寶二年二月。安祿山奏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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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盧軍節度使。開元七年閏七月。張敬忠除平盧軍節度使。自此始有節度之號。
八年四月。除許欽?。又帶管內諸軍諸蕃及支度營田等使。二十八年二月。除王
斛斯。又加押兩蕃及渤海黑水等四府經略處置使。遂為定額。 

平盧軍。在柳城。本古遼西之地。 

盧龍軍。置在北平郡古孤竹國。天寶二年置。 

開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敕。平盧軍。幽州。太原。朔方。河西。隴右。劍南等七
道節度使。宜各置木契行勘。 

劍南節度使。開元五年二月。齊景冑除劍南節度使支度營田兼姚嶲等州處置兵馬
使。因此始有節度之號。至八年。除李濬。始下兼兵馬使。二十七年。章仇兼瓊
又兼山南西道採訪使。其後或兼或不兼。無定制。至上元二年二月。分為兩川。
廣德二年正月八日。合為一道。大歷二年正月二十日。又分為兩川。至今不改。
貞元十一年九月。韋臯為節度。就加統攝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 

天保軍置在恭州。東南九十裏。開元二十九年置。 

洪源軍。置在黎州漢黎郡也。開元三年置軍。 

昆明軍。置在巂州。開元十七年十一月置。 

嶺南節度使。至德二載正月。賀蘭進明除嶺南五府經略兼節度使。自此始有節度
之號。已前但稱五府經略。自此遂為定額。又雲。杜佑授嶺南節度使。德宗興元。
朝廷故事。執政往往遺忘。舊日嶺南節度。常兼五管經略使。佑獨不兼。蓋一時
之誤。其後遂不帶五管經略名目。至鹹通三年五月。分為兩節度。以廣州為嶺南
東道。邕州為嶺南西道。 

清海軍。天寶元年置。在悚烏鎮。有泉水赤︾柔遠軍。貞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置。 

淮南河南江東道。乾元元年三月六日。置節度使。 

鎮州節度使。大歷十四年四月。名其軍曰成德。至天祐二年九月。改為武順。 

汴宋潁亳節度使。建中三年二月二日。名其軍曰宣武。 

浙江節度使。建中二年六月。浙江東西節度使。尋改為鎮海軍。以團練為節度。
從理潤州。元和五年十一月。團練使奏。丹陽軍比因置節度改為鎮海。今請依前
置鎮海軍。從之。 

滑州節度使。貞元元年五月。罷滑州永平軍。其年四月。名其軍曰義成。 

淮西節度使。貞元二年二月。改淮西節度為淮寧軍。 

申光蔡等道節度使。貞元十四年正月。名其軍曰彰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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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定節度使。貞元十五年三月。滿城縣置永清軍。建中三年五月。名其軍曰義武。 

安黃節度使。貞元十九年二月。名其軍曰奉義。 

陳許節度使。貞元二十年四月。名其軍曰忠武。 

徐州節度使。貞元二十一年三月。名其軍曰武寧。至鹹通四年四月。降為支郡。
隸兗州。至十一年十一月。改為感化軍。 

劍南節度使。元和二年二月。改天威軍名曰天征軍。 

荊南節度使。元和六年八月敕制。荊南是賦稅之地。與關右諸鎮。及河南河北有
重兵處。體例不同。節度使之外。不合更置軍額。因循已久。煩弊實深。嚴綬所
請停永安軍額。宜依。其合收錢米。委嚴綬於當府諸縣蠲除。不支濟人戶。均減
訖聞奏。 

天平軍節度使。元和十四年三月。平李師道。以所管十二州。分三節度。馬總為
天平軍節度。王遂為兗海沂密節度。薛戎為平盧軍節度。仍加押新羅渤海兩蕃使。
仍舊為平盧軍。賜兩蕃使印一面。 

河陽節度使。會昌四年十月。平劉禎。以河陽三城鎮遏使為孟州。號河陽軍。額
懌二州隸焉。 

歸義軍節度。大中五年八月。沙州刺史張義潮。以瓜沙伊肅等十一州戶口來獻。
自河隴陷蕃百餘年。至是悉獲故地。乃以沙州為歸義軍。授義潮節度使。 

戎昭軍節度使。天祐二年九月。以金州置軍額。三年四月。復以為州。 

義昌軍節度使。太和五年正月。以滄景德州號義昌軍。 

山南東道節度使。乾元元年置節度。元和十年十月。分為兩節度。以戶部侍郎李
遜為襄復郢等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高霞寓為唐鄧等州節度使。景雲二年正月二
十九日敕。諸節度除緣兵馬外。不得別理百姓訴訟事。元和六年十元十四年四月
十二火事群有司。方澄源流。以責實效。其諸道都團練使。足修武備。以靜一方。
而別置軍額。因加吏祿。亦既虛設。頗為浮費。思去煩以循本。期省事以便人。
潤州鎮海軍。宣州採石軍。越州義勝軍。洪州南昌軍。福州靜海軍等使額。並宜
停。所收使已下俸料。一事以上。各委本道充代百姓闕額兩稅。仍具數聞奏。庶
我愛人之心。不至於惜費。立制之意。必在其正名。 

十三年二月。襄陽節度使李愬奏。請判官大將已下官凡一百五十員。上不悅。謂
裴度曰。李愬誠立奇功。然奏請過當。遂留中不下。其年七月。詔曰。事關軍旅。
並屬節制。務繫州縣。悉歸察廉。二使所領。管轄諸道度支營田。承前各別置使。
自艱虞以後。各置因循。方鎮除授之時。或有兼帶此職。遂令綱目。所在各殊。
今者務修舊章。思一法度。去煩就理。眾已為宜。唯別置營田處。其使且令仍舊。
其忠武。鳳翔。武寧。魏博。山南東西。橫海。邠寧。義成。河陽等道支度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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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及淮南支度。近已定省。其餘諸道。並准此處分。初。景雲開元間。節度支
度營田等使。諸道並置。又一人兼領者甚少。艱難以來。優寵節將。天下擁旄者。
常不下三十人。例銜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其邊界藩鎮。增置名額者。又不一。
前後六十餘年。雖嘗增減官員及使額。而支度營田。以兩河諸將兼領。故朝廷不
議停廢。至是。群盜漸息。宰臣等奏罷之。 

乾符三年。以宰臣鄭從讜為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詔許自擇賓佐。 

  親王遙領節度使 

�퍞뛾쓪컥퓂ꆣ藇췵돽쪹돖릝듳뚼뚽틦빤�쎼퇅뗈냋훝화�쫂ꆣ틦훝듌쪷ꆣ
췵첩돽쪹돖릝듳뚼뚽鍐훝ꆣ뎣ꆣ몣ꆣ鶙ꆣ돾ꆣ쫦ꆣ轝ꆣꆣ觛ꆣꆣ챋ꆣ몼ꆣ탻ꆣ
陼쓀ꆣ쓏뫍뗈쪮쇹훝화�쫂ꆣ鍐훝듌쪷ꆣ 

풪쯄쓪헽퓂뛾쪮뻅죕ꆣ�췵쯃횱돽낲놱듳뚼흯ꆣ돤낲鏡뫓陼菈폒화�늿실
듳쪹ꆣ췵쯃镎黩낲컷뚼흯ꆣ돤뫓컷뗀벰쯄화�늿실듳쪹ꆣ낲놱듳뚼흯辈횪�
黩뢱뚼흯ꆣ퍈췵�릝뛈ꆣퟔ욝쪼튲ꆣ웤퓚�릝뛈ꆣ벴띑릝뛈뢱듳쪹횪릝뛈쫂ꆣ
쪮컥쓪컥퓂ꆣ틔酣췵鲆黩鯶훝뚼뚽ꆣ볦뫓컷릝뛈듳쪹ꆣ훒췵뾣黩蛎듳뚼흯ꆣ쮷
랽릝뛈듳쪹ꆣ췵?黩첫풭틑놱화�릝뛈듳쪹ꆣ뛵췵겎黩폄훝뚼뚽ꆣ뫓놱뗀릝뛈
듳쪹ꆣꁉ췵鳪黩뺩헗쓁ꆣ폒릝뛈듳쪹ꆣ맢췵轖훝뚼뚽ꆣ컥뢮릝뛈듳쪹ꆣ荸췵
굪뫓쓏쓁ꆣ鵽췵굈낲陼뚼흯ꆣ욽녒릝뛈듳쪹ꆣ폀췵굕ꆣ읇훝듳뚼뚽ꆣ觛췵ꆣ틦
훝듳뚼뚽ꆣ蒦쓏릝뛈듳쪹ꆣ퇓췵ꆣ낲컷듳뚼흯ꆣ뒃컷릝뛈듳쪹ꆣ쪢췵ꆣ鍐훝
듳뚼뚽ꆣ 

붨훐풪쓪냋퓂ꆣ틔쫦췵핸黩鯜풭릝뛈듳쪹ꆣ 

�풪쯄쓪웟퓂ꆣ틔췵햏黩짪맢닌릝뛈퍞달듳쪹ꆣ 

웟쓪웟퓂ꆣ틔췵홷黩셸커�릝뛈ꆣ틗뚨뗈훝퍞달쪹ꆣ 

뻅쓪쪮뛾퓂ꆣ틔춨췵홒黩탻커�릝뛈쪹ꆣ 

쪮쓪웟퓂ꆣ迍틔췵홷黩헑셸�릝뛈쪹ꆣ 

쪮튻쓪컥퓂ꆣ迍틔춨췵홒黩뫓陼릝뛈듳쪹ꆣ놱뚼쇴쫘ꆣ 

쪮쇹쓪뻅퓂ꆣ틔뢮荸춬죽쮾췵햏黩탬훝릝뛈듳쪹ꆣ퍞달횧뛈ꁉ쳯뗈쪹ꆣ 

풪뫍뛾쓪냋퓂ꆣ틔붨췵貏黩훝듳뚼뚽ꆣퟍ쟠뗈훝릝뛈ꆣ퍞달ꆣ첎훃ꆣ�ꆣ몣
�톺ꆣ탂셟ꆣ늳몣菉�뗈쪹ꆣ 

뻅쓪죽퓂ꆣ틔쯬췵뢮荸춬죽쮾ꆣ돤헂셸�릝뛈맜菈ꁉ쳯ꆣ짪맢닌뗈훝퍞달첎
훃뗈쪹ꆣ 

貚驶풪쓪쪮뛾퓂ꆣ틔镸췵웕黩헑셸�릝뛈뢱듳쪹ꆣ횪릝뛈쫂ꆣ틔蒢컲ퟓ잰貢ퟷ녏
훷늾迄홇ꆣ黩릝뛈쇴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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첫뫍냋쓪쪮뛾퓂ꆣ틔춨췵홒黩폄훝붛싔녒لمح�릝뛈뢱듳쪹ꆣ횪릝뛈쫂ꆣ틔駠릴꺔
폄훝뇸쪹쪷풪훒黩쇴ꆣ돉컥쓪쪮뛾퓂ꆣ틔뢣췵빕黩뢮荸춬죽쮾ꆣ탐캺훝
듳뚼뚽ꆣ돤캺늩뗈훝릝뛈퍞달첎훃뗈쪹ꆣ 

闾닽뛾쓪헽퓂ꆣ틔鏡췵ꑨ黩뢮荸춬죽쮾ꆣ탐폄훝듳뚼뚽뢮쪷ꆣ돤폄훝녒لمح�
릝뛈ꆣ퍞달ꆣ첎훃ꆣ톺�ꆣ웵떤菉�ꆣ붛싔녒لمح뗈�듳쪹ꆣ 

쯄쓪쪮튻퓂ꆣ틔믊ퟓ뛵黩뢮荸춬죽쮾ꆣ쮷랽�릝뛈뢱듳쪹ꆣ횪릝뛈쫂ꆣ镲틔ئى
엑쏼ꆣ맊틔퍈췵훆횮ꆣ 

듳훐쪮튻쓪ꆣ틔헑췵魉黩뢮荸춬죽쮾ꆣ돉뗂�릝뛈뢱듳쪹ꆣ횪릝뛈쫂ꆣ틔ퟴ쮾
췵뵂횪돉뗂�菉쪹쇴ꆣ 

춨쪮쓪쪮뛾퓂ꆣ틔쫱췵�黩뢮荸춬죽쮾ꆣ蒦쓏컷뒨릝뛈뢱듳쪹ꆣ횪릝뛈쫂ꆣڃ
틔녒떢횪컷뒨쫂ꆣ 

재럻쯄쓪헽퓂ꆣ틔觛췵苜黩뢮荸춬죽쮾ꆣ폄훝붛싔녒لمح�릝뛈뢱듳쪹ꆣ횪릝뛈
쫂ꆣ틔샮뿉앥횪폄훝뇸쫂ꆣ 

  宰相遙領節度使 

開元十六年十一月。兵部尚書。河西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蕭嵩。除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節度如故。宰相遙領節度使。自茲始也。至二十六年二月。中書令李林
甫。遙領隴右節度。天寶十載十一月。楊國忠又遙領劍南節度。蕭嵩以牛仙客為
留後。李林甫以杜希望為留後。楊國忠以崔圓為留後。 

  諸使雜錄上奏薦附。 

�퍞풪쓪쯄퓂ꆣ끬화뗀몆ّٰ쪹ꆣ 

뫠죽쓪쪮뛾퓂ꆣ쿂몆ّٰ룱ꆣ웤쓪컥퓂쪮튻죕ꆣ훐闸쿂菉쪡릩럮맙ꆣ벰짐ڃ
闸쪡뙒쪷앟걆죎색맙뙒쪷ꆣퟔ뷱틑ꆣ화쪹늻뗃ퟠ했죎쪹ꆣ폀黩뎣쪽ꆣ 

뛾쓪죽퓂쪮튻죕ꆣ菈뗀뢲쟴ꆣ쪹짛躟뗂뗈럮�ꆣ짏홞풻ꆣ훝뽨화쟴캴铠ꆣ짵轕
쳯ퟷꆣ뷱잲ꂖ뗈췹쪡횮ꆣ럇잲骢횮ꆣ齯鹅탌튲ꆣ훁풪쪮쓪쪮퓂ꆣ폮컄죚돽뗮훐
쫌뙒쪷ꆣ돤뢲쟴쪹ꆣ 

荸뛾쓪쪮뛾퓂뛾쪮웟죕푴ꆣ틋쇮菈뫓陼몆뺚폐솦탛맻헟ꆣ벴틔쏍쪿黩쏻ꆣ 

죽쓪헽퓂뛾쪮컥죕ꆣ잲ퟳ뷰컡貢�닜金쮴ꆣ샮횪쪮뗈ꆣ럖췹뫓쓏뫓놱ꆣ틔쒼쏍쪿ꆣ 

졦驱춨쳬풪쓪뻅퓂ꆣ쇮즽陼뷼뺳훝훃커衆뇸ꆣ훁쉽驶풪쓪아퓂뛾쪮컥죕ꆣ뫓쓏
뫓놱훃커衆ꆣ틔苤쒬ꆣ쎿튻냙컥쪮釴ꆣ릲돶뇸쪮컥죋ꆣ튻욥ꆣ 



쳆믡튪 

 673

쿈쳬뛾쓪헽퓂쪮컥죕푴ꆣ힡헟펋釴돤뇸ꆣ쪹뛾쪮뛾죫쒼ꆣ쇹쪮돶�ꆣ볈醄�蓚ꆣ
폻쳓쓤ꆣ늻폐룯ꆣ貢뫎훂샭ꆣ쳬쿂크쪿ꆣ좡쓪뛾쪮컥틑짏돤ꆣ쪮컥쓪럅돶ꆣڃ
붛헷헟ꆣ쪮쓪럅돶ꆣퟔ뷱틑ꆣ폰쇖ꆣ쿈크쪿훐몆鏱ꆣ 

觛죽쓪헽퓂푴ꆣ화훝듳뚼뚽ꆣ벰짏훝듌쪷ꆣ듳뚼뚽뢮쪷ꆣ화�붛싔쫘듳쪹ꆣ
튻ퟓ黩쯞크맙ꆣ 

풪쪮쓪쇹퓂웟죕ꆣ횧뛈ꁉ쳯ꆣ죴튻쪹貣횪ꆣ틋춬黩튻ꆣ릲훃에맙菉죋ꆣ 

쪮튻쓪뛾퓂뛾쪮뻅죕ꆣ춬졁菉훝ꆣ뺫뇸쯹돶ꆣ뗘�ꆣ늻뫏췢횧ꆣퟔ뷱틑ꆣ
룼늻뗃좡춬졁뇸럀쟯ꆣ죝웤택쾢ꆣ 

뛾쪮튻쓪헽퓂뛾쪮쯄죕ꆣ쇮냙貤蓙ꆣ틲훃饺킣貤蓙쪹ꆣ틔뫱웤쫂ꆣ 

쳬貚웟�쪮튻퓂ꆣ뵯쫂훐韮돤뻅돉豭쪹ꆣ웤쪹벰쒾첿쪹ꆣ腋쫇훝듌쪷릴꺔ꆣ
훁쫇ꆣ폻틆詚듳駠ꆣ쯬볦녏艽쮾�ꆣ돶뱻컯ꆣ헙쒼蒦쓏붡莺ꆣ菉뺩첫艽몬볎
艽돶뱻ꆣ헙쒼뫓컷폒붡莺ꆣ듟화뗀ퟢ펹뗈쪹ꆣ 

 챋쫏풻ꆣ뻅쯂죽녏ꆣ陼豭죽쯂ꆣ쪮뛾크ꆣ벰뺩헗뫓쓏뢮ꆣ쫇췵헟횮폐쮾ꆣ룷
쟚쯹쫘ꆣ틔럮슚쫂ꆣ짐闸ힼ앦헂ꆣ솢돌뛈틔횮ꆣ뙒쪷앟내룱쇮ꆣ鋱誦鹅틔쁋횮ꆣ
훐闸쿂솢냙쮾횮튪ꆣ달좺샴횮쓜럱ꆣ짆뾃훸뛸뇘�ꆣ钡뗂슄뛸쟒�ꆣ헾폐遡
뛸틗黩쫘ꆣ쫂驷놾뛸틔쪧ꆣ럲붛�횮샭ꆣ鋎듋�鏾ꆣ誦뎼轖퇔샻틔퇻뛷ꆣ뛠
솢쪹틔쪾貙ꆣ葷킡쏱틔뫱钿ꆣ辈첓钵틔ꭉ돀ꆣ짏탄쪎뛸틦짝ꆣ죋풹뵙뛸돉떜ꆣ쪹
쳬ퟓ폐쮾ꆣ쫘웤캻뛸齯웤쫂ꆣ쫜뫱떓뛸첓웤폃ꆣ폮컄죚쫗뎫웤뛋ꆣ韮? 쁞ퟱ웤�ꆣ
韮蟸훒뵋돉웤腹ꆣ훙쓡ꆣ貎폐녉뎼ꆣ뛸늻탳뻛钿횮뎼ꆣ한퓕ꆣ쫇퇔튲ꆣ잰�볈
뢲ꆣ�늻룄ꆣ폻쟳뮯놾ꆣ늻틠뫵ꆣ 

쪮뛾�쪮뛾퓂뛾쪮뛾죕ꆣퟳ쿠쾣쇒돤땺闸쪡衄闸쪹ꆣ 

쪮쯄�쪮튻퓂ꆣ낲떓즽엑쏼ꆣ화훝꺔�큮헟ꆣ쪼훃럀뙒쪹ꆣ훁貚醪풪쓪컥퓂쪮뻅
죕ꆣ춣화훝럀뙒쪹ꆣ 

재풪뛾쓪웟퓂뻅죕ꆣ틋쇮뙒쪷듳럲돤? 쪹ꆣ쇮뙒쪷돤에맙ꆣ 

轖뗂뛾쓪뻅퓂ꆣ틔첫ퟓ햲쫂샮赳黩붭쓏陼컷벰뢣붨뗈뗀횪�쫂ꆣ腋蓱�탻캿쪹ꆣ 

듳驶쪮뛾쓪컥퓂쪮죕ꆣ훐闸쿂ꃮퟠꆣ화훝衆뺚쫘ힽ쪹ꆣ했튻쟐腋춣ꆣ웤듌쪷ퟔ
폐돖릝화�싃ꆣ쮾벴춬뢱쪹횮죎ꆣ웤에쮾볈躧薢�쫂ꆣ췻쇮쮾뇸에뇸내ꆣ쮾
艽에�뱚내ꆣ쮾쫂에볗헌낸뻟ꆣ뇸쪿솿낯헙쒼ꆣ홞횮붡莺ꆣ뵯뒺뚬틂ꆣ腋볒뿚
뱚ꆣ꺔짏냙탕ꆣ쏻풻衆뺚ꆣ뒺쟯驷ꆣ뚬쿄ힷ벯ꆣ죕뵯튻짭뱚벰닋ꆣ웤퓂쪮튻죕ꆣ
화뗀쿈훃짏뚼�蓕ꆣ쏻쇴쪹ꆣ틋쇮腋룄黩짏뚼�ퟠ풺맙ꆣ쪮죽죕ꆣ화뗀퍞달뚼
衆뺚쪹에맙룷훃튻죋ꆣ횧쪹튻죋ꆣ췆맙튻죋ꆣ腋춣ꆣ 

쪮쯄쓪뛾퓂쯄죕ꆣힼ화뗀짏뚼횪�ퟠ풺맙ꆣퟔ뷱틑ꆣ腋늻앣헽맙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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쇹퓂튻죕ꆣ색맙뙒쪷돤쪹ꆣ뵞놾쮾蓕헟ꆣ틋룄앣饺킣벰菈릩럮텙탐ꆣ웤퓂죽죕
ꆣ뙒쪷훐�뚭镸ꆣ훐闸짡죋톦�ꆣ뵯쫂훐蒢�ꆣ틋돤죽쮾쪹ꆣ죔좡폒뷰컡轤튻
쯹돤쪹풺ꆣ腋컷뎯쳃훃쒻컝ꆣ쫕푾푁ꆣ훁붨훐뛾쓪쪮퓂춣ꆣ늻뎣훃ꆣ폐듳ꩺ
벴쏼훐�ꆣ탌늿쫌색ꆣ듳샭쟤횮ꆣ홞횮듳죽쮾쪹ꆣ폖틔탌늿虔췢색ꆣ뙒쪷ꆣ듳
샭쯂맙黩횮ꆣ틔魑틉ꩺꆣ홞횮죽쮾쪹뷔쫂꺅죕셔ꆣ 

붨훐풪쓪쯄퓂튻죕ꆣ쿂쫌색韮퇗ꆣ돤葨뚨룱쪽쪹ꆣ컥퓂ꆣ탌늿쫌색쩙魲ꆣ돤뢱
쪹ꆣ뛾쓪웟퓂ꆣ훐闸쫌색辈앣녒춬돤룱쪽쪹ꆣ웤퓂뛾쪮죽죕횼ꆣ쇮탌늿맙
볦횪ꆣ웤쪹춣ꆣ 

붨훐뛾쓪헽퓂뛾쪮컥죕ꆣ첶틋틀앦훃럀뙒쪹ꆣ 

뛾퓂쪮냋죕ꆣ蕳훃뺩퍞달쪹ꆣ틔뙒쪷풬룟돤쪹ꆣ 

죽쓪뻅퓂뻅죕ꆣ뙒쪷훐�韮عجمퟠꆣ튊죎맙믲놻화쮾늻ퟠꆣ뇣틆컄돤에맙ꆣ럼했
ퟔ뷱틑ꆣ醪튊죎훝뽨헽맙ꆣ늻돐훆닮텡ꆣ늻뗃�죎ꆣ횼틀퇉ꆣ 

�풪죽쓪죽퓂뛾쪮죽죕ꆣ뛅膆틋볦돤맜菈ꁉ쳯쪹ꆣ웤돾훝ꁉ쳯쪹틋춣ꆣ 

쯄쓪뛾퓂ꆣ화뗀쒻뢮에맙ꆣ벰화�貢ꆣ뇈ퟠ룄맙ꆣ샽뛠뎬풽ꆣ醪迄즢훈죫쟥췻
맙ꆣ腋헛�첎럖ꆣ 

쪮죽쓪쇹퓂ꆣ볓蒦쓏컷즽�뱚쪹饺킣釴늿虔췢색험ꆣ볦뙒쪷듳럲ꆣ虔췢볦듳럲
탂샽ꆣ 

쪮쯄쓪쇹퓂ꆣ셔탻ꆣꆣ돘죽훝ꆣ뛵ꆣ蹛ꆣ죽훝뚼衆뺚퍞달쪹ꆣꆣ菉훝뚼
럀뙒퍞달쪹ꆣ틔웤뗘럖화뗀ꆣ훃陼퍞달ꆣ틔쇴앟뙒쪷훐�黩횮ꆣ 

쪮쇹쓪쪮뛾퓂ꆣ화뗀퍞달ꆣ뚼衆뺚ꆣ럀뙒ꆣ벰횧뛈ꆣꁉ쳯ꆣ붛싔ꆣ헐펑뗈쪹ꆣ
醪ퟠ뢱쪹ꆣ탐�ꆣ에맙ꆣ횧쪹ꆣ薢활ꆣ헆闸펛ꆣ췆맙ꆣ톲맙ꆣ했룄�앟쪡맙ꆣ틋
죽�쓪틔짏앣룄�ꆣ웤뺉�蓕벱쟐ꆣ쫂�쫢뎣ꆣ벴ퟠ슠�횹ꆣ 

풪뫍뛾쓪헽퓂ꆣ뛵蹛뗈훝퍞달쪹藎풪ꆣퟠ탂쏃탶뺩헗뢮쿌캾뽰ꆣ쫚풇듳샭
푵쫂ꆣ돤뺩헗퍞달횧뛈쪹ꆣ黩醗쮾쯹�ꆣ쏜퍈ퟴ쒻ꆣ폐첝뗤램ꆣꆣ화쪹뢮薢ퟴ
饺킣ꆣ풪횮ퟯꆣ镲ڃ럇횮ꆣ 

웟쓪웟퓂ꆣ화쪹뢮薢ퟴ饺킣ꆣ醪풇맙퓂죕펋ꆣ죧쫇컥욷틑짏맙ꆣ벰앟쪡맙ꆣ붛
죽쪮륷퓂췢ꆣ죎ퟠ앣룄�ꆣ맙붛죽쪮쇹芀퓂ퟠ룄ꆣ죧붛뾼풇폐쫂맊ꆣ벰춣쳦맙ꆣ
놾쿞횮췢ꆣ룼볓쪮芀퓂ꆣ벴췹짪ퟠꆣ迄횮ꆣ 

쪮죽쓪뛾퓂ꆣ헣陼퍞달쪹쏏몆쫚듺ꆣ푴闸떽죕ꆣ풮맊쫂ꆣ쫰쇴뛸탐ꆣ벰뎣훝ꆣ
쳃샕�앦ꆣ듽룮쪹쫂뛸탐ꆣ돵ꆣ샮탞쫚헣컷퍞달쪹ꆣ훐홸죕ꆣ했쇴쯹쳦ꆣ
틔듽붻룮쪹쫂ꆣ훁쫇틲앥黩샽ꆣ럇앦훆튲ꆣ 

웤쓪웟퓂ꆣ짏뷥띙샴틔벯��ꆣ틔탻퍞달쪹췵쯬黩ퟍ쟠쯄쏦ꆣ탐ꁉ화�뱚쇏
쪹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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웤쓪뻅퓂푴ꆣ화뗀탂쫚릝뛈ꆣ퍞달ꆣ붛싔뗈쪹ꆣퟔ돶ꆣ쪹캴떽틔잰ꆣ믲잰쪹
짐퓚놾ꆣ믲틑끬닮횪쇴蓕�뗈맙ꆣ웤�뢮슚虔뛠춣쪡룄틗ꆣퟔ뷱틑ꆣ쟐쇮뷻
횹ꆣ뽶쿈폐듋즫ꆣ탂쪹뗀떽ꆣ腋쇮죔앦ꆣ 

쪮쯄쓪뛾퓂푴ꆣ화뗀릝뛈쪹ꆣ衆뺚ꆣ뚼럀뙒ꆣ붛싔뗈쪹ꆣ쯹맜횧뾤ꆣ돽놾�훝췢ꆣ
葥훃뛴쫘ힽ뇸헟ꆣ腋뫏賙듌쪷뗈ꆣ죧듌쪷躧놾훝衆뺚ꆣ럀뙒ꆢ뛴뗈쪹ꆢ웤
뇸뇣듋쪹ꆣ죧齯葥쪹ꆣ벴賙�쫂ꆣ웤폐�쾪뚴ꆣ뷓��큕횮첎ꆣ쳘붨돇
ꆣ늻훝뾤헟ꆣ벴늻퓚듋쿞ꆣퟔ완틔臭ꆣ쳬쿂폐�ꆣ화貢횮駠폈훘ꆣ훁쫇ꆣ
쯬럖賙쯹맜훝뾤퇉ꆣ 

웤쓪ꆣ즽쓏陼뗀퍞달쪹쏏몆ꆣ앥뻹훝뽨뛴뇸쪹�鶍돤놾뽨쇮ꆣ폐컉靬헂ꆣ
셐튻퓂�쇏ꆣ 

웤쓪쯄퓂ꆣ쏼훐맙컥죋黩뺩컷뫍뱥쪹ꆣ홇흨듳럲ꆣ폒텡룟뗈ꆣ춬틔쫨햓ꆣ
짏퍛횮ꆣ벴죕셔웤쪹ꆣ웤쓪냋퓂ꆣ틔菈쫌쪡튦컄觛돤뺩컷뺩헗탐ꁉ탻캿펋闾쪹ꆣ
쇹퓂ꆣ훆틔ퟳ뷰컡크듳貢�뫺푞돤뺩컷뺩놱톲�쪹ꆣ쯹붛�훝ꆣ앣릝뛈ꆣ럀뙒
쪹ꆣ듌쪷ꆣ貏솿샻몦ꆣ뻟쫂貍슄ퟠꆣ틲돌? 횮했튲ꆣ웟퓂ꆣ셔镸훝럀뙒쪹ꆣ냋퓂ꆣ
헣陼퍞달쪹톦죖ퟠꆣ뮴ꆣ화뗀쯹맜횧뾤ꆣ葥훃뛴ꆣ쫘ힽꆣ뇸헟ꆣ틋腋賙듌
쪷ꆣ웤�쾪뚴ꆣ뷓�큕틄횮첎ꆣ쳘붨돇헟ꆣ葴늻퓚듋쿞ꆣ뷱꺔뗀췻몣ꆣ좥
쏷훝웟쪮텙ꆣ뢩앒듳몣ꆣ陼앣탂셟죕놾화�뷓뷧ꆣ했鏾컄늻賙쏷훝ꆣ푓횮ꆣ 

쪮컥쓪쪮뛾퓂ꆣ훐闸쿂ퟠꆣ菈췢쇹욷틑쿂헽虔맙ꆣ화뗀화쪹ퟠ돤헆슚ꆣ뇈쿞菉
뾼ꆣ벰쫚맙붛뛾쓪틑짏ꆣ랽푓ퟠ했ꆣ벴앣틀�룄�ꆣ폐닅퓚쿂캻헟늻쏢쇴鳾ꆣ했
뷱화뗀화쪹醪ퟠ했헽虔맙돤슚헆ꆣ붛튻�쓪ꆣ벴앣틀�룄�ꆣ캴튻훜쓪ꆣ앣춬
풇맙ꆣ迄횮ꆣ앦훆ꆣ쪹뢮에맙ꆣ뛾훜쓪쪼푓룄�ꆣ춨펋죽뾼ꆣ홞횮뗃�ꆣ앣춬
풇맙ꆣ뷱늻틀앦뗤ꆣ컯흨럇횮ꆣ 

酣죽쓪죽퓂ꆣ화뗀�뢮듳貢ꆣ躧녏달틑짏맙헟ꆣ죽훜쓪앣룄�ꆣ죧쫇볓ꆣ
뫏럇镲앣룄헟ꆣ늻퓚듋쿞ꆣ웤듳貢캴퓸ퟠ맙헟ꆣ벴틠퇶ퟠ퇉ꆣ 

쯄쓪뛾퓂ꆣ화뗀릝뛈쪹좥죎죕ꆣ틋ힼ풪뫍쪮컥쓪웟퓂쪮컥죕첎럖ꆣ웤붻룮ꃮ
쿞탂죋떽죎튻芀퓂菈ꆣ럖컶슄ퟠꆣ腋裳훐闸쿂鏾쳦쿞ꆣ캯훐闸쿂鏾裳ꃮ쒥
뾱슄ퟠꆣ틔酻뗮ퟮꆣ 

貚驶풪쓪쪮뛾퓂ꆣ붭컷퍞달쪹틳�ퟠꆣ맜菈훝뽨맙ꆣ듳냫릴꺔쇴퓚뺩躟ꆣ슚헆꺔
뗀菉뚐췢ꆣ폖뛈횧쏗띙ꆣ튊퓚맙黩쯍뱻헟ꆣ뷱했쿂폐쮾ꆣ쇴럅컥虔ꆣ迄횮ꆣ죔
화뗀ힼ듋ꆣ 

唐會要卷七十九 

 諸使下 

  諸使雜錄下 

太和二年六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觀察等使。奏請供奉官及見任郎官禦史充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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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長慶已有敕文。近見因循。多不遵守。然酌時議制。事在變通。如或統帥專
征。特恩開幕。戎府初建。軍幄籍才。事關殊私。別聽進止。此外一切請准前後
敕文處分。敕旨。宜依。 

三年七月敕。諸道進奏官等。舊例多是本道差文武職掌官充。自後遂有奏帶正官
者。近日又有請兼檢校官及憲官者。遞相援引。轉無章程。自今已後。更有奏請
帶正官。不得兼檢校官及憲官。如準諸道諸軍諸使職掌官例。請檢校官及兼憲官
充。則不得帶正員官。其見在進奏官。已有檢校官兼憲官者。且聽仍舊。至改轉
時。商量處分。 

其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伏准五月八日敕節文。諸道諸使奏判官。所奏雖官資
相當。並請限曾任正官經六考以上者。比擬監察侍禦史。九考以上者。與比擬殿
中侍禦史。以上節級各加三考。如曾諸色登科。超資授官者。不得在此限。所奏
憲官。特置考限。以防僥倖。深合至公。然節文之中。或有未盡。臣等再四商量。
如京六品以上清資官。並兩府判官。及進士出身。平判入等。諸色登科授官人。
不在此限。其在使府及監察已上者。亦任準元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敕節文。依月
限處分。餘望准前敕施行。依奏。 

四年四月。中書門下奏。自元年以來。頻有討伐。諸道薦送軍將。其數漸多。臣
等商量。應諸道軍將。官至常侍大夫。職兼知兵馬使都押衙。功績顯著。本道官
職可獎者。即任薦送。其餘官職未高。才能可錄。所在軍鎮合驅使。自今後。軍
官未至常侍大夫。職兼都虞候都知兵馬使都押衙者。不在薦送限。但仰本道節度
使。看其功績顯著。與改轉。職已至高者。檢校官兼官。宜與奏改。如有功績殊
異。允合不次超擢者。即任別具事跡聞奏。亦不在便薦送限。又應諸方鎮。或因
移易。停罷其使。隨從元從軍將。只合本道量才驅使。不情願住者。一任東西。
不合更來朝廷。別求僥倖。敕旨。依奏。 

其年五月敕。置疏決囚徒使。以清強禦史二人為之。應京城諸司見禁囚徒。宜令
疏決處分。具輕重聞奏。 

其月敕。陝虢西去兩京非遠。唯管一郡。分置廉使。本因艱難。若四方少事。則
舊制為便。其都防禦觀察使額。宜停。所管兵馬使。屬本州防禦使。 

五年十月敕。樓煩監牧。及造水等使。宜共置判官一員。巡官一員。 

六年十二月敕。隴州防禦使。宜準長慶二年九月十八日敕。例置判官一員。其兵
馬留後判官勒停。 

九年五月。中書門下奏。準太和七年七月十四日敕。諸道進奏官。令揀擇清慎人
充。非因過犯。不得停罷。如方鎮自要腹心委寄。任於本道差見任官充。又準太
和元年九月十九日敕。不許授別官。今日以後。並請準元和敕處分。如邊上無俸
料處。只得授近處官。亦不得占江淮好闕。其新進奏官。仍須守職二年後。無敗
闕。方得奏官。敕旨。依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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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十二月。左僕射合諸道奏。諸節使新授。具巾抹。帶器仗。省中參辭兵部尚
書侍郎者。伏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苟不由舊。務祈改常。未聞省閤之門。忽
入弓刀之器。伏請停罷。如須參謝。任具公服。到本州縣後。交割兵馬。詣實申
奏。從之。 

開成元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準太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敕。諸道節度使下。
都押衙。都虞候。約五年以上。方得改轉。押衙兵馬使。約七年以上。方得改轉。
三萬人以上軍兵。每年許奏四人。其序遷合與憲官者。以曾歷兩任。奏授賓詹者
與監察。以次遷序。止於侍禦史。其禦史中丞以上官。並須因有戰功。方得奏請。
諸道團練下萬人以上軍。所奏不得過殿中侍禦史。如未有憲官者。不在奏限。萬
人以下軍。不因戰功。並不得奏論請。敕旨。依奏。 

二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諸道節度使。觀察。都團練使。請朝官任使。準貞元
二年敕。中書門下有供奉官。及尚書省禦史臺見任郎官禦史。諸司諸使並不得奏
請任使。伏以周之列國。鹹有命卿。漢代諸侯。皆建傅相。蓋以崇重五爵。施之
寵榮。賈生為傅於長沙。管仲讓王之上禮。出其廷彥。且命為卿。經史垂文。古
制斯在。況貞元之初。戎鎮之事。比於今日。頗謂不同。聖朝授任推公。惟才是
急。輟諸上選。分佐戎行。職則稍尊。命則稍重。而又才人涉歷。練達武經。出
入往來。便堪獎用。是朝廷之所利。誠方鎮之得人。希古濟今。匪宜專? 。酌於
臨事。可否在茲。臣等商量。諸節度。觀察。都團練使。朝中素有相知者。許奏
一人充副使。章服準太和三年五月八日敕。如素無相知。不奏亦聽。其方鎮帶相。
及自廟堂平章事出鎮者。任約舊例奏署。庶使藩方益重。試任程才。其今日以前。
應奏署敕已行者。雖關前敕。人數至少。式遵成命。又難追移伏。請自此已後。
不得違越。敕旨。依奏。 

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宰相帶平章事出鎮。應朝官充使府職事。任約舊例奏署。
使藩方益事。委任程才。謹詳敕文。意在明許。亦不定言人數。及所請職名。臣
等商量。起今以後。宰相自朝廷出鎮。奏請朝官及刺史佐幕。前後更五人。數內
有遷轉停罷者。或須填替。任更奏來。如或辟用他官。不奏亦得。官至侍禦史以
上者。即許奏章服。便為常例。庶可通行。敕旨。依奏。 

四年六月。中書門下奏。諸道節度使參佐。自副使至巡官。共七員。觀察使從事
又在數內。雖大藩雄鎮。有藉才能。而邊鄙遐方。豈易供給。況行軍之號。本繫
出師。參謀之職。尤是冗長。其行軍司馬及參謀。望勒停省。見任人如本道有相
當職員。任奏請改轉。其餘官序稍高者。許隨表赴京。到日。量才獎授。郎禦史
以下。各令冬薦。節度判官舊額。雖本兩員。近日諸道。亦不盡置。起今已後。
望以一員為定。其課科等。本是供軍數內。戶部不可更收。敕旨。依奏。 

其年七月敕。諸道奏入仕人數轉多。每年吏曹注擬無闕。唯河北諸道。河東。澤
潞。劍南。三川。京北。京西。管內官員數多。假攝之中。實有勞效。每年許奏
三兩人。仍須是元額闕。不得替見任人。其餘並不得奏入。 

會昌三年四月敕。諸道節度使觀察使。授後發期。宜令不得過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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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五月敕。比來節將移改。隨從將校過多。非唯妨奪舊人職員。兼亦費用軍資
錢物。節度使移鎮。軍將至隨身不得六十人。觀察使四十人。經略都護等三十人。
宜委監察軍使。及知留後判官具名聞奏。如違此數。知留後判官。量加懲罰。監
軍使別有處分。自今以後。節度使等如罷鎮赴闕。應將官吏將健隨赴上都者。並
隨使停解。縱有帶憲官充職。亦勒停。其間或有是功勳重臣舊將校。人數稍多者。
離鎮後。新停解。即須具人數聞奏。當與量事宜處分。 

四年二月。禦史臺奏。準會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敕。諸道進奏官。或有一人兼知
四五道奏進。兼並貨殖。頗是倖門。因緣交通。為弊日甚。向後兼知。不得過兩
道以上者。各委本道速差替聞奏。仍委臺司糾察。如有違犯。必議重懲。又兼知
三四道者。臺司檢勘。各牒本道。準敕差替訖。切慮改名補職。不離一家。元是
本身。虛立名姓。伏請從今已後。如知兩道奏進外。一家之內。父子兄弟。更不
得知諸道奏進。如有違犯。臺司準前察訪。敕旨。依奏。 

五年六月敕。諸道所奏幕府及州縣官。近日多鄉貢進士奏請。此事已曾釐革。不
合因循。且無出身。何名入仕。自今以後。不得更許如此。仍永為定例。 

其年九月。中書門下奏。條流諸道判官員額。西川本有十二員。望留八員。節度
副使。判官。掌書記。觀察判官。支使。推官。雲南判官。巡官。淮南河東舊額。
各除向前職額外。淮南留營田判官。河東留留守判官。幽州淄青舊各有九員。望
各留七員。幽州除向前職額外。留盧龍軍節度推官。淄青除向前職額外。留押新
羅渤海兩藩巡官。山南東道。鄭滑。河陽。京南。汴州。昭義。鎮州。易定。鄆
州。魏博。滄州。陳許。徐州。兗海。鳳翔。山南西道。東川。涇原。邠寧。河
中。嶺南。已上舊各有八員。望各留六員。節度副使。判官。掌書記。推官。觀
察判官。支使。振武。靈夏。益州。鄜坊。舊各有八員。緣邊土地貧。望各留五
員。節度副使。判官。掌書記。推官。觀察判官。浙東。浙西。宣歙。湖南。江
西。鄂嶽。福建。以上舊各有六員。望各留五員。團練副使。判官。觀察判官。
支使。推官。黔中舊有十員。望各留六員。經略副使。判官。招討判官。觀察判
官。度支。鹽鐵判官。東都留守。陝府。舊有五員。並望不減。天德舊有三員。
亦望不減。同州舊有四員。商州兩員。並望不減。防禦副使。莘州泗州各有兩員。
並望不減。楚州壽州各有三員。壽州望減團練副使一員。楚州望減營田巡官一員。
汝州。鹽州。隴州。舊各有一員。望不減。桂管舊有六員。望減防禦巡官一員。
容管舊有五員。望減招討巡官一員。延州舊有兩員。亦望減防禦推官一員。樓煩。
龍陂。舊各有兩員。望各減巡官一員。右奉聖旨令商量減諸道判官。約以六員為
額者。臣等商量。須據舊額多少。難於一例停減。今據本鎮額量減。數亦非少。
仍望令正職外。不得更置攝職。仍令禦史臺及出使郎官禦史。專加察訪。敕旨。
依奏。 

大中二年七月。中書門下奏。黔中鹽鐵使判官。開成中。已停減不置。臣等商量。
望黔中置經略推官一員。其鹽鐵使判官。望令依舊額卻置。敕旨。宜依。 

其年十月。中書門下奏。伏以銀青借兼檢校賓客官。及朝散大夫。階並三品資歷。
白身不合虛豎奏官。近年諸司使。多虛豎此色頭銜。奏請授官。求中上州長馬及
上州判司。踰濫僥倖。莫甚於此。臣等商量。自今已後。諸司諸使。應合奏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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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者。並不得虛銜前件官階奏請。如是長不守章程。依前論請奏聽進止。其諸道
差知進奏官。亦望准此處分。敕旨。依奏。 

三年三月。中書門下奏。伏准太和六年六月禦史臺奏。本置官員。藉其任守。吏
曹注擬。皆是職司。況調選須有出身。合年十五以上。比及於選。入以十年。則
二十五。可以為成人矣。今則皆稱年小。奏請句當。所在相承。積習成例。若實
年小。即不合早補身名。若補實當年。又何慮為官不了。合請諸道方鎮子孫。應
選授及奏授官。一切勒歸本任。不得輒有奏留。如或恩出殊常。賜及一子者。年
十三以下。即任奏聽進止。奉敕宜依者。臣等謹詳敕前約勒。非不丁寧。近日不
守敕文。例皆請奏。臣等商量。自今已後。諸道節度觀察防禦經略等使。如或特
降恩賜制。及一子官年十五以下者。即望許奏請句當留除外。其餘並望準前敕處
分。其見在千牛進馬者。並準今年三月三日敕處分。 

其年四月敕。如聞朝臣出使外藩。皆有遺賂。是修敬上之心。或少或多。號為人
事。從前如此。率為常例。今邊上受命撫戎。類須發使。若每使許循舊例。則十
方竟至困窮。如事前不與繩檢。又使臣難為辭拒。其出使朝廷邊上。一物以上。
並不得受領。卻到京後。方鎮亦不得輒寄附。 

其年五月敕。藩鎮改移。見在倉庫錢穀。既已得替。便屬新人。向前曾有敕文。
更給留別。歲月深久。官吏因循。苟徇軍情。不守朝典。自今以後。節度觀察使。
除替改。更不在給留別限。仍勒知後判官。及本曹官典。切加檢舉。如有違越。
當重科懲。 

五年十月。中書門下奏。伏見諸道及州府。如縣令。錄事參軍有闕。及見任官公
事闕敗。切要替換。即任各舉所知聞奏。及須蒞官曾有課績。處己必能清廉。如
論薦不當。舉主先議懲殿。其判司。參軍。文學。縣尉。丞。簿等。不奏限。其
河東。潞府。邠寧。涇原。靈武。振武。鄜坊。滄德。易定。夏州。三川等道。
或道路懸遠。或俸料單微。每年選人。多不肯受。若一例不許。則都俸不在給留
別限。仍勒知後判官。不許則都無正官。今請前件數道。除縣令。錄事參軍外。
其判司。尉。縣丞。簿。每年量許奏三員。須是元額闕。不得替考深人其闕一年
吏部不注。即注且差攝。二年吏部不注。然後許奏請。仍資序不得超越。如是散
試及外身。不得奏第二任官。其京百司。除職事外。不在更奏官限。敕旨。依奏。
其月敕。會昌三年六月八日。已有明敕。應文武官除授諸道節度。觀察。經略。
防禦使。及就加官爵等。起今以後。與送官告旌節使人事物。不得過三千匹。為
定制。令諸道各有舊例。有過三千匹者。宜准敕減。不得違越。 

六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應諸道節度使。觀察。團練使。防禦。經略等使。所
請俸料。職田祿粟。時服雜給。並諸色人事用度等。先奉聖旨。令條流奏來者。
伏以藩鎮之任。寄切分憂。一方慘舒。繫在長吏。近者。所在軍府。多稱窮空。
因緣增添。費用滋廣。不遵往例。唯徇人情。物力既困於公家。誅斂終歸于百姓。
稍能釐革。裨益實多。置使之初。必有定額。歲月深遠。或多改更。望令諸道帥
臣及長吏。各詢訪事例。檢尋簿書。其間苟踰舊規。及有新置。並宜除去。務在
至公。於軍府州鎮經營利綱等項。相承既久。併絕則難。相害於人。亦宜禁止。
奉敕。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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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月。中書門下奏。觀察使職當廉問。位重藩維。受明王之寵寄。同國家之休戚。
豈可但享崇貴。唯務優遊。羅聲色以自娛。顧凋殘而莫問。縱逃顯責。必受陰誅。
自今以後。並請責其成效。專其事權。使得展意盡心。恢張皇化。敬事以守法度。
節用以減征徭。有利於國者必行。不以近名為慮。有害於人者必去。不以循例為
辭。絕連夜之酣歌。務盡心於議讞。常推此道。方免曠官。其巡屬州縣。須知善
惡。每歲考校。具以上聞。隱而不言。罪歸廉帥。應有所論薦。須直書事績。不
得虛詞。有所舉聞。須盡錄奸贓。不得隱漏。懦弱不任職者奏免。不得徇情。清
強能立事者上陳。不得蔽善。如此即上下相制。遠近相臨。同推至公。共成致治。
敕旨。卿等所條流廉問牧宰等事。實繫生靈慘舒。並依。 

鹹通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敕。司農寺丞薛瓊。可贊善大夫。充滁廬壽州招召鄉兵
使。 

十二年七月。中書門下奏。諸道節度。防禦使下將校。奏轉試官。及憲銜等。每
年量許五人。都團練。防禦使量許三人為定。不得更於其外奏請。其兼禦史中丞
以下。即準敕文條流。須有軍功。方可授任。今後若顯有戰功。任具事績申奏。
檢勘不虛。當以處分。此外不得更有奏請。其幽鎮魏三道。即且准舊例處分。 

其年中書門下奏。准今年六月十二日敕。釐革諸道及在京諸司奏官。並請章服事
者。其諸道奏州縣官司錄錄事參軍縣令。或見任公事敗闕不治。切要替換。及前
任實有勞效。並見有闕員。即任各舉所知。每道奏請不得過兩人。其河東。潞州
府。邠寧。涇原。靈武。鹽夏。振武。天德。鄜坊。滄德。易定。三川等道觀察
防禦等使。及嶺南五管。每道每年除令錄外。許量奏簿尉及中下州判司縣丞共三
人。偏州不在奏州縣官限。其黔中所奏州縣官。及大將管內官。即任準舊例處分。
在京諸司及諸道帶職奏官。或非時充替。考限未滿。並卻與依資官。從之。 

天祐元年四月敕。今後除留宣徽兩院。小馬坊。豐德庫。禦廚。客省。閣門。飛
龍。莊宅九使外。餘並停廢。其內園冰井公事。委河南府句當。至二年二月十六
日敕。只置宣徽院使。以權知樞密事王殷充。副使以趙殷衡充。其樞密使並宣徽
南院使並停。所司勒歸中書宣徽院。人吏不得私出本院。與人交通。諸道句當事
人。亦不得到院。凡有公事。並於中書論請。 

  諡法上 

앦훆ꆣ화슚쫂맙죽욷틔짏ꆣ즢맙뛾욷틔짏ꆣ짭췶헟ꆣퟴ쪷탐ꃮ짪뾼릦ꆣ뾼릦�
驶죎뾱킣ꆣ쿂첫뎣쯂鑍햞펙ꆣ迍짪뾼릦ꆣ뚼쳃벯菈쪡맙흨햞ꆣ좻ퟠ슄ꆣ�맙
춬슚쫂齯뻴헟띑ퟓꆣ죴챎뗂쟱血ꆣ슕貍쏷훸ꆣ齯맙뻴ꆣ틠ퟠ�햞풻쿈짺튲ꆣ 

컄ꆣ내햞램ꆣ붛뺕쳬뗘풻컄ꆣ뗀뗂늩풭풻컄ꆣ쟚豗뫃蚖풻컄ꆣ듈믝郛쏱풻컄ꆣ鲡
쏱믝뙙풻컄ꆣ쏱뻴캻풻컄ꆣ�훐闸쇮돾蟸릫짏맙荸ꆣ�莼훝뚼뚽엦뾤릫쫥쿄ꆣ
�莼훝뚼뚽럶뽨릫챋طيꆣ�크훝듌쪷쟥뫓뽨ퟓ듞죚ꆣ�첫ퟓ짙놣역돇뽨陼몣뽨
릫탬裔ꆣ�첫ퟓ짙놣역돇뽨릫蒢횪죡ꆣ�폄훝뚼뚽역돇뾤릫鲐ꆣ�鶙훝듌쪷뎣
즽뽨릫金쯘ꆣ�뙙늿짐闸쫦蟸릫齯솿ꆣ�틦훝듳뚼뚽만낲뽨릫녒迄ꆣ�붭
쇪듳뚼뚽쯞뽨릫췵쟱ꆣ�붭쇪듳뚼뚽쿥뽨뫮쾯풥ꆣ�뙙늿짐闸�훁ꆣ�뙙늿
짐闸폺ꆣ�폒荗짤엋퇗ꆣ�첫캾쇮뫼돾ꆣ�ퟳ荗짤駠뗂앣ꆣ맊쿥훝릝뛈쪹샮쉏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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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쮾춽샮둭ꆣ맊첫ퟓ짙뢵냗뻓틗ꆣ듳훐죽쓪쪮뛾퓂ꆣ훐闸쫌색욽헂쫂냗쏴훐짏쫨ꆣ
했탐햞뗤ꆣ迄횮ꆣ쿂첫뎣ꆣ햞풻컄ꆣ 

커ꆣ뿋뚨떜腹풻커ꆣ췾辊뗂풻커ꆣ췁췘뺳풻커ꆣ躛놊틔풻커ꆣ헛큮뙒컪풻
커ꆣ�첫캾믴蟸릫췵쮼뙙ꆣ�쮾춽럶뾤췵굕ꆣ첫캾샮郥ꆣ늩쪿췵辩췾했黩커ꆣ
꺔띑ퟠ�횹ꆣ틔샮郥뢸햞풻커ꆣ틔폐커ퟖ햞ꆣ늻뫏춬ꆣ틋쇮쯹쮾훘뚨ꆣ늩쪿풪
迄貍裌짪ꆣ했틀잰햞黩커ꆣ 

ꭉꆣ슔쏷헜풻ꭉꆣ믝齯菈뗂풻ꭉꆣ훇�폐쉽풻ꭉꆣ�첫뎣쟤�쓐톦쫕ꆣ�뙙
늿짐闸뎣즽뾤컷풪탐魟ꆣ�쏘闸녏크쏜ꆣ�첫ퟓ첫뢵뺴삨ꆣ 

�ꆣ鳘죡�짆풻�ꆣ郛쏱�횱풻�ꆣ죡뿋폐맢풻�ꆣ뫍뻓훐풻�ꆣ�腋훝뚼뚽
낲뗂뾤릫韮躟뗀ꆣ�뇸늿짐闸커뾤릫샮듳쇁ꆣ�샴늿짐闸폀貎뾤릫췵ꮕꆣ�鶙
훝듌쪷臭遡ꆣ�첫ퟓ짙놣辈컄궏ꆣ�폄훝뚼뚽蟸릫韮돧틣ꆣ�뙙늿짐闸헽욽뽨
릫엡鵹ꆣ�뙙늿짐闸풴ꆣ�쏘闸녏튦뫏ꆣ�ퟳ즢뎣쫌�迍ꆣ�鍐훝뚼뚽쪒ꆣ
�뙒쪷듳럲쫥葴ꆣ�뙙늿짐闸쩙腖ꆣ맊뙙늿짐闸푓뾵ퟴꆣ맊陼뒨릝뛈쪹쯞ꆣ
�ퟳ荗짤탁쏘ꆣ�ퟳ荗짤뾂ꆣ 

탻ꆣ쉽짆훜슄풻탻ꆣ쪩뛸늻쏘풻탻ꆣ짆슄훜�풻탻ꆣ�첫뢵쪢췵틐ꆣ�첫ퟓ첫躟
鵨훐뾤췵걲ꆣ�폄훝뚼뚽轖욽뾤릫蒢쿩뗀ꆣ�蟸ퟓ변뻆�뫪훇ꆣ�첫캾캺췵커돐
쯃ꆣ�첫캾솺췵커죽쮼ꆣ�샴늿짐闸췵퇓닽ꆣ�첫ퟓ짙놣럀ꆣ�짐闸ퟳ荗짤驷
돧뺴ꆣ�뇸늿짐闸�ꆣ�릤늿짐闸톦챏ꆣ�폒荗짤鷈ꆣ 

헑ꆣ쉽컄훜�풻헑ꆣ쏷뗂폐릦풻헑ꆣ�쫌훐훐闸쇮腋훝뚼뚽만낲뾤릫듞뛘뙙ꆣ쳘
�뷰돇뾤릫샮헤ꆣ�폄훝뚼뚽�蟸릫샮햿ꆣ읇훝듳뚼뚽쫦蟸릫뻞풴ꆣ뺰풪쓪ꆣ
첫뎣쯂햞뻞풴풻헑ꆣ釴늿虔췢색샮풻ꆣ죽쮼틽횮黩쿠ꆣ낢펚횮黩퍈ꆣ齯릦
뛸럢ꆣ齯뗂뛸떓ꆣ춬ퟥ葴헽낲쪯ꆣ쯻죋葴뢽킰돾뿍ꆣ햞횮풻헑ꆣ솼뿖캴꺔ꆣ늩
쪿샮첎횱만했틀잰햞黩뚨폖풻ꆣ럲맅횮햞흨ꆣ퓚뫵蓱뻚ꆣ貢뛅킡죋횮顉ꆣ벽
뻽ퟓ횮ꆣ맊黩짆헟ꆣ듦늻�쫋ꆣ뛸驻폐쏻ꆣ듋쯹틔릝튲ꆣ黩邺헟ꆣ
짺폐쯹탒ꆣ뛸쯀폐쯹重ꆣ듋믘킰쯹틔틗탄튲ꆣ蛨뫴ꆣ뻞풴퓸캴쮹달ꆣ뛸쓋슄셸
늻迄ꆣ앣邺쿠鷺ꆣ탮�짏횮횾ꆣ蕦좺탗횮활ꆣ릶죝쉽뎯ꆣ�쏁쿭떓ꆣퟔ틔퓗뎼횮
�ꆣ늻돧뎯뛸�몦헟ꆣ만맭뗃뛸필횮튲ꆣ뇋葴욥럲횮캢ꆣ캴쫜쏼뛸탐탌헟ꆣ만죋
뗃뛸필횮튲ꆣ폄쏷횮짷ꆣ铠퇉뿉횪ꆣ쳬뗘횮탄ꆣퟔ듋뛸튊ꆣ뷱쓋췽볓냽쫶ꆣ낲쓜
럖홲헟퓕ꆣ폐듋흨ꆣ뺹햞黩헑ꆣ�샴늿짐闸تحج蟸릫듞죕폃ꆣ�釴늿짐闸풪뢦ꆣ
�탌늿짐闸볦뙒쪷훐�샮돎ꆣ�첫躟듞�ꆣ�쮾뿕샮迍ꆣ�쮾뿕뵳ꆣ�쮾춽�
ퟚ죥ꆣ 

풪ꆣ쪼붨蟸뚼풻풪ꆣ탐셸邂쏱풻풪ꆣ쓜쮼뇦놊풻풪ꆣ훷셸탐뗂풻풪ꆣ훒썃릧�풻
풪ꆣ탻듈믝뫍풻풪ꆣ�쮾뿕뫓뾤췵킢릧ꆣ�腋훝뚼뚽꺅蟸릫낢쪷쓇짧ꂖꆣ컄닽
폒쿠럶뾤릫듽荲ꆣ�쮾뿕�蟸릫뚹녒驊췻ꆣ�쏘闸녏훬뺴葴ꆣ�뾤첫쫘�
솼웷ꆣ�짐闸ퟳ荗짤陼몣뾤릫택쇒ꆣهى쫌색듞鱯ꆣ�첫ퟓ첫뢵샮몭ꆣ�릤늿
짐闸샮붨ꆣ�첫놣쇸릫빢ꆣ 

릝ꆣ뫃솮ퟔ뿋풻릝ꆣ쟉뛸뫃뛈풻릝ꆣ�쮾뿕蟸릫틳즽ꆣ�릤늿짐闸릠뾤릫
辈뗀풴ꆣ�뚬맙짐闸욽닽뽨쓐룟薱ꆣ�릤늿짐闸헑첩ꆣ�짐闸ퟳ荗짤엡ꆣ 



쳆믡튪 

 682

뺰ꆣ틢듳酝풻뺰ꆣ늼셸탐蒂풻뺰ꆣ평셸뛸鷺풻뺰ꆣ�뙙늿짐闸샨蟸릫鳘듳퇅ꆣ
�폄훝뚼뚽슺蟸릫톦졦뻹ꆣ�췵뢵만낲뽨뫮녒ꆣ�읇훝듳뚼뚽쯃췵ꆣ�هى
녏캺뽨쓐꺅颋ꆣ�쳘�쯃貎췵쇕ꆣ맊훒커�릝뛈쪹] 쪿쏀ꆣ�첫놣蒢鷑ꆣ�릤
늿짐闸뚨ꆣ 

돉ꆣ낲쏱솢헾풻돉ꆣ탌죋뿋럾풻돉ꆣ�쮾뿕졒蟸릫뛅죧믞ꆣ�鍐훝듳뚼뚽뫓뾤
릫샮셸뢮ꆣ�풽훝뚼뚽藇앤뽨늮튦ریالꆣ�쫌훐욽뽨릫샮金�ꆣ�듳샭쟤욽낲뽨
늮듞镎ꆣ�釴늿짐闸헦풴뽨ퟓ샮굶ꆣ�읇훝듳뚼뚽듞쉎ꆣ�뫓쓏틼ꆣ늩쇪뽨릫듞
쾣틝ꆣ蟸ퟓ변뻆魳ꆣ�짐闸폒荗짤쯃닜췵앖ꆣ�릤늿짐闸맹슡ꆣ�釴늿짐闸تحج
뾹ꆣ�훝듳뚼뚽듞ퟚꆣ�짐闸폒荗짤藇鲐ꆣ�鍐훝듳뚼뚽�닽ꆣ맊뺩헗틼샮돤ꆣ
�릤늿짐闸엡듎풪ꆣ�첫캾샮럪벪ꆣ�뙙늿짐闸辈훙랽ꆣ맊뫩훝퍞달쪹췵훙쫦ꆣ 

쇒ꆣ뇼뗂ퟰ顉풻쇒ꆣ낲쏱폐릦풻쇒ꆣ�ퟳ크듳貢�폀낲뾤릫췵킢릧ꆣ�폒크貢�
욽풭뾤릫돌蓕춦ꆣ�腋훝듳뚼뚽솺蟸릫웵욃뫎솦ꆣ蟸듳貢�풭蟸릫쳯驷뗀ꆣ
�첫ퟓ짙뢵맢돋ꆣ�뙙늿짐闸辈ꆣ�짐闸ퟳ荗짤豏횾횱ꆣ�짐闸폒荗짤홴
맢ꆣ�쮾뿕辈ꭉ뢦ꆣ�앆쟤쮾틝뿍ꆣ�맊陼앟쫌색춬陼컷앟죽욷읇훝듳뚼뚽
뢮쪷샮낲웚ꆣ 

킢ꆣ뇼뗂늻믘풻킢ꆣ듈믝郛퍈풻킢ꆣ蕦镲험쿭풻킢ꆣ컥ퟚ낲풻킢ꆣ迄쏼늻럞풻킢ꆣ
軗홇늻뻫풻킢ꆣ짆쫂뢸쒸풻킢ꆣ퍈쓀웤ئى풻킢ꆣ듈郛췼蓚풻킢ꆣ늩苤컯풻킢ꆣ
ퟰ죊낲셸풻킢ꆣ�쮾춽뗀췵풪酣ꆣ�뢮荸춬죽쮾퍞蟸릫韮릧죊ꆣ�釴늿짐闸엡
쫘훒ꆣ�뇸늿짐闸�릫쯃솢ꆣ�뙙늿짐闸듞ꆣ�췵뢮쪷엡ퟓꆣ�
뾤뚼뚽�뾤릫샮겙ꆣ�첫ퟓ첫뢵맹ꆣ�뙙늿짐闸ꆣ�릤늿짐闸鳘ꆣ�샴
늿짐闸샮뺰힌ꆣ 

뾵ꆣ鳘죡뫃颷풻뾵ꆣ낲颷鏡쏱풻뾵ꆣ쇮쏱낲颷풻뾵ꆣ�쮾춽췵풪풣ꆣ�첫ퟓퟳ
쫼ퟓ낲욽뽨뫮샮냙쮎ꆣ�첫뎣쟤�돇뽨쓐튦쮼솮ꆣ�첫뎣쟤뗔뽨뫮쇁ꆣ�샴
늿짐闸듳낲뽨릫솢뗂ꆣ�풭훝뚼뚽볎앤뽨ퟓ뛘탅ꆣ�뙙늿짐闸탂튰뽨릫辈
뾡ꆣ�뇸늿짐闸엋쏏ꆣ�샴늿짐闸腋훝뚼뚽韮躟뗀ꆣ 

뚨ꆣ듳酝쏱풻뚨ꆣ낲쏱램맅풻뚨ꆣힷ텡잰�풻뚨ꆣ낲쏱듳酝풻뚨ꆣ벃탐늻쮬풻
뚨ꆣ�쮾춽醪蟸릫커쪿? ꆣ�읇훝듳뚼뚽藇앤뽨릫짲쫥낲ꆣ�腋훝듳뚼뚽�蟸릫
뚹녒貒ꆣ�폄훝뚼뚽퇠蟸릫횾貎ꆣ�쟘훝뚼뚽룟뚼뾤릫샮뺕ꆣ�폄훝뚼뚽랶
뾤릫녒돐酣ꆣ�싥훝쪷엡金릝ꆣ�腋훝뚼뚽놱욽뽨릫辈탐돉ꆣ�풽훝뚼뚽룟훇
훜ꆣ�훝듌쪷闾민뾤릫폚뗂랽ꆣ훝듌쪷샮헰ꆣ�첫ퟓ짙躟탬뫆ꆣ�첫뢵뫎�
쳏ꆣ�ퟳ즢뎣쫌췵�ꆣ 

쓂ꆣ늼뗂裌셸풻쓂ꆣ훐쟩튊쎲풻쓂ꆣ�춬훝듌쪷챭쇪뽨릫쪒뗂헑ꆣ폄훝듌쪷횪
�ꆣ�뙙늿짐闸쳆헑ꆣ맊훝듌쪷럀ꆣ�釴늿짐闸슺훝뚼뚽] 낺ꆣ�짙놣엡쿲ꆣ
�쫚훝쮾쯎짪ꆣ闾닽죽쓪컥퓂웰迍틋뻴ꆣힷ�햞퇉ꆣ 

�ꆣ듳酝뿋뻍풻�ꆣ췢菈폃쟩풻�ꆣ쟥냗쫘릝풻�ꆣ衄蟸췼쯀풻�ꆣ菈췢齯金풻
�ꆣ횱뗀늻鏏풻�ꆣ�쮾춽쏜췵풪闔ꆣ�뢮荸춬죽쮾탂닽뾤릫샮빖ꆣ�첫ퟓ짙
놣鵽뒨뾤릫훙솼ꆣ�폄훝뚼뚽쟥쟱뽨릫듞셸풪ꆣ�뫩훝뚼뚽늩쇪뽨ퟓ솢놾ꆣ
�첩훝뚼뚽커뽨릫ꆣ�폒크貢�뫓뾤릫킢폑ꆣ�샴늿짐闸쪯좪뽨릫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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랽酣ꆣ�폄훝뚼뚽캺뽨쓐듞짱酣ꆣ�틦훝듳뚼뚽탏蟸릫췵벰짆ꆣ�鯶훝듳뚼뚽흓
뽨ퟓ諤躟뗂ꆣ�腋훝듳뚼뚽تحج蟸릫캺풪훒ꆣ�쳬맙짐闸韮裌죡ꆣ�첫ퟓ짙뢵커
뽨늮뾹ꆣ�짐闸ퟳ�쿠轖욽뾤릫돌탐홒ꆣ풪쪮쯄쓪ꆣ햞풻�ꆣ췵뢮쪷엡
ퟓ햞풻킢ꆣ춬镲쇐짏ꆣ훐闸쇮辈핦쪡횮풻ꆣ돌엡뛾햞ꆣ뿉홞햞횮齯삢헟ꆣ�هى
녏훐즽뾤릫샮腖ꆣ�샴늿짐闸뷰돇뽨늮샮뎯ꆣ�붭쇪듳뚼뚽룟틘뽨늮샮짐
ꆣ�鍐훝듳뚼뚽쓏욤뾤ퟓ첓탄ꆣ�釴늿짐闸韮겄ꆣ�슺훝듳뚼뚽풴迍ꆣ뙒쪷
듳럲듞웷ꆣ맊蟸ퟓ변뻆�쏘闸녏韮ꆣ�폒즢뎣쫌뎣ꆣ훝듳뚼뚽蒢ퟌꆣ�
폒荗짤튦쓏훙ꆣ�첫ퟓ첫놣룟�ꆣ�뙙늿짐闸녒첹ꆣ�첫ퟓ짙놣엡뻹ꆣ첫ퟓ첫놣
酣ꆣ�맊鶙훝릝뛈쪹슷ꆣ�폒荗짤믕ꆣ�뇸늿짐闸뿗釨ꆣ�폒荗짤샮퓬ꆣ
�쮾춽샮뵻ꆣ�첫놣앖ꆣ�쮾춽듞迄ꆣ�쮾뿕췵믕ꆣ�쮾뿕듞짷평ꆣ�釴늿짐
闸냄ꆣ맊릤늿짐闸엡�ꆣ 

몆ꆣ튼뗂늻킸풻몆ꆣ욽틗늻풻몆ꆣ샭뗤늻骢풻몆ꆣ�폄훝뚼뚽엦蟸릫풪ریالꆣ
뫩훝뚼뚽욽닽뽨뫮�貎ꆣ�쟘훝뚼뚽럚뽨릫톦ꆣ�폄훝듳뚼뚽욽뛷뽨릫푓
躟ꆣ�첫뎣쟤캺뽨ퟓ녒돐顉ꆣ�هى녏쳬쮮뾤릫틼쮼�ꆣ욽뾤첫쫘쇸鱯ꆣ몼
훝듌쪷뛅鷺ꆣ�훝듳뚼뚽辈쪽ꆣ�ퟳ荗짤쿄쟤ꆣ맊뫩훝퍞달쪹톦럅ꆣ맊뫩훝
퍞달쪹蟀횃ꆣ 

욽ꆣ늼빖훎뱯풻욽ꆣ裌쫂폐훆풻욽ꆣ훎뛸齯풻욽ꆣ뢽늻ئى쫨늻�풻욽ꆣ�폒크
貢�샨蟸릫엡탐랽ꆣ�웑훝듌쪷샮쯘솢ꆣ�첫ퟓ첫놣탬짪ꆣ�ퟳ즢뎣쫌푞ꆣ 

낲ꆣ뫃뫍늻ꂎ풻낲ꆣ貒죝욽뫍풻낲ꆣ�쮾춽붭췵풪쿩ꆣ�뙙늿짐闸蟸릫록굜ꆣ
첫놣솺뾤릫쪒퓬ꆣ�릤늿짐闸�蟸릫록핑ꆣ�鯶훝뚼뚽轖뗂뾤릫샮낲�ꆣ�훝
뚼뚽뗀뽨릫쭋쒺ꆣ�릤늿짐闸뱯蟸릫뛎빝ꆣ�腋훝뚼뚽颷觛뽨쓐豏닙ꆣ 

金ꆣ듈죊뛌헛풻金ꆣ裌셸鍐짆풻金ꆣ�크췵풪냔ꆣ 

믝ꆣ郛쏱뫃앣풻믝ꆣ죡�듈쏱풻믝ꆣ죡�쫜홇풻믝ꆣ�쮾춽췵풪�ꆣ�쫌훐�
뾤릫샮뺰늮ꆣ첫ퟓ폒홉뗂솺뾤릫뿗죴쮼ꆣ�뫩훝듌쪷듞죖ꆣ 

뗂ꆣ붗죡쪿쏱풻뗂ꆣ훒뫍벃苤풻뗂ꆣ辊횱鳘죡풻뗂ꆣ쟚탴쏱풻뗂ꆣ뢻�뫃뙙풻
뗂ꆣ훒한짏貍풻뗂ꆣ�쫀쏱풻뗂ꆣ貒놊酮틛풻뗂ꆣ蒂죻몆솮풻뗂ꆣ�뙙늿짐闸
뫓쓏췵�ꆣ�훝뚼뚽틄蟸릫샮ퟓ뫍ꆣ�훝듌쪷캺췵커풪쮬ꆣ�쮾뿕샮ꆣ�첫
躟뛅貏駠ꆣ�샴늿짐闸듞�ꆣ 

훒ꆣ캣짭럮짏풻훒ꆣ캣짭믝짏풻훒ꆣ힌�녍한풻훒ꆣ캣짭�蟸풻훒ꆣ酝蟸췼볒풻
훒ꆣ쪢쮥벃만풻훒ꆣ앒뮼늻랴풻훒ꆣ낲뻓늻쓮풻훒ꆣ솮랽릫헽풻훒ꆣ�ퟳ크듳貢
�뮴뾤췵뗀풪ꆣ�뙙늿짐闸쯃췵뗀裔ꆣ�쮾뿕쩙蟸릫쟼춻춨ꆣ�釴늿짐闸붭
蟸릫쫥�ꆣ�쟘훝뚼뚽뮯뾤릫�욝뺰ꆣ�ퟳ크듳貢�탂앤뾤릫죽貚ꆣ�
탌늿짐闸쟥뫓뽨릫듞짆黩ꆣ�짐闸폒荗짤뗀蟸릫듷菙ꆣ뷰ퟏ맢떓듳럲커닽뽨릫뷹
킢횃ꆣ�짐闸폒荗짤룟쳆뽨릫훜ꆣ�폄훝뚼뚽뫓쟥뾤릫랿죊풣ꆣ�첫ퟓ짙躟臭
遡ꆣ�폄훝듳뚼뚽듞횪鳘ꆣ�읇훝듳뚼뚽쯎蟸릫쳆택굚ꆣ�챉훝듌쪷푓驊볅ꆣ�
뢮荸춬죽쮾췵커돧펖ꆣ�폄훝뚼뚽솺蟸릫캺횪맅ꆣ췵뢵뫪�뽨릫韮鳘폱ꆣ
�쮾뿕샮뗂풣ꆣ�釴늿짐闸뮴낲뾤蟸릫샮걌ꆣ�틦훝듳뚼뚽쟥뫓뾤릫듞뢦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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첫캾�톭ꆣ�鍐훝듳뚼뚽颷ퟓ낺ꆣ�첫ퟓ첫뢵藇쫧ꆣ�짐闸ퟳ荗짤뿗뎲뢸ꆣ�샴
늿짐闸듞뽶ꆣ맊쏘闸녏엡쟥ꆣ�뙙늿짐闸쩙쟥ꆣ�첫캾샮맢ꆣ 

뺸ꆣ뇼뗂낲놊풻뺸ꆣ貒颷쇮뵋풻뺸ꆣ릧벺퇔풻뺸ꆣ�쮾뿕뮴낲췵짱춨ꆣ�첫ퟓ
첫놣욽뾤췵쫥솼ꆣ�짐闸폒荗짤퇓낲뾤릫록췾ꆣ캺훝듌쪷탁뻽닽ꆣ앆쟤金죊
뽨릫맹쯃놾ꆣ�풽훝뚼뚽캼풴뽨뫮ꆣ�첫ퟓ첫躟벽蟸릫록쾣궏ꆣ�ퟳ즢뎣
쫌슷쯃릧ꆣ�첫ퟓ첫뢵듞鍰ꆣ 

�ꆣ쏻貍늻쮬풻�ꆣ헂셸퇚�풻�ꆣ훐헽齯킰풻�ꆣ�챭훝뚼뚽쟥뫓뾤릫韮뫪뙙ꆣ
�첫ퟓ짙뢵캺뽨ퟓ듞짱酣ꆣ 

듷ꆣ뗤뙙늻풻듷ꆣ郛쏱뫃훎풻듷ꆣ�땺闸녏겘뽨ퟓ躟맅ꆣ 

醗ꆣ늩슄뛠쓜풻醗ꆣ쉽짆훜�풻醗ꆣ�蟸ퟓ변뻆역돇뽨릫쇮뫼뗂鞱ꆣ�轖훝뚼뚽
붭쇪뽨ퟓ컄놾ꆣ蟸ퟓ변뻆쟺뢷뽨ퟓ뿗띦�ꆣ�쮾춽즊뽨릫룟벾�ꆣ�첫캾슄쾲
뽨릫엡탐莀ꆣ럚훝듌쪷�솺췵커풪酣ꆣ뎣훝듌쪷ꪚ맂벰ꆣ�뙙늿짐闸믊뢦헾ꆣ�
첫ퟓ짙놣驷뗇ꆣ�뙙늿짐闸辈쭝ꆣ첫ퟓ짙놣푓쏏죝ꆣ�폒荗짤췵辩췾ꆣ 

췾ꆣ辊틣裌헽풻췾ꆣ쏍틔辊맻풻췾ꆣ폐췾뿉캷풻췾ꆣ�鯶훝뚼뚽金뽨릫폚늮荼ꆣ
�釴늿짐闸쳯죊闾ꆣ�鯶훝뚼뚽첫풭뾤릫맹횪�ꆣ폒쮾虔췢색듞뫱횮풻ꆣ맹횪
�돐뛷푴ꆣ퓡쿲컥쪮쓪ꆣ뷱했틗쏻ꆣ론홞럇뙙ꆣ횔낸뙙붛ꆣ뙙镲黩듳ꆣ폖풻ꆣ
�镲늻벰黩뙙튲ꆣ컴크릫쫥컄ퟓퟤꆣ貢퓡ꆣ웤ퟓ쫹했햞뻽풻ꆣ죕퓂폐镲ꆣ貢퓡
틓ꆣ했쯹틔틗웤쏻헟ꆣ쥷틔镲늻뿉�튲ꆣ뷱횪�볈쏻늻뢡탐ꆣ钵뱯횮잰ꆣ짺맊
샴ꆣ틑뫏활햞ꆣ뷱쓋짪했ꆣ론貢폐黩뛸黩ꆣ웤ퟓ펢腖ꆣ賙뛠맊ꆣ賒훆랽폧ꆣ뎯
춢닟蓬ꆣ캻돧뛋�ꆣ뢽迄헟론늻훐횮뙙ꆣ闾齯췽횮쟳ꆣ魲뷱쇑췁헟뷓�ꆣ貣헷헟
냙�ꆣ죴싊뛸탐횮ꆣ핬풻齯했ꆣ늻캩폐쮾욣몆ꂩꆣ틖뿖쏻웷뗈닝뷦ꆣ폻쟺
좫ꆣ론貢늻뿉ꆣ폖뙙붛ꆣ벺맂놩�ꆣ늻黩뢸ퟷ햞ꆣ죴횪�뫏햞뛸늻틔웤镲ꆣ葴
쯃ퟓ轕쿈뻽횮뗂ꆣ죴늻뫏햞뛸릶쯬웤횾ꆣ葴쿈뻽틲쯃ퟓ뛸튊ퟰꆣ틔荗짤뛸퇔ꆣ볈
푲풽뙙횮핖ꆣ틔蟸볒뛸퇔ꆣ폖쫢짆횮ꆣ했쿂첫뎣쯂훘흨ꆣ늩쪿ꪚ맂벰흨풻ꆣ
뙙镲黩듳ꆣ듎횮ꆣ貢퓡틗쏻ꆣ镲튲ꆣ폐맊뙙ꆣힷ�했햞ꆣ튲ꆣ릫쫥쫹했햞ꆣ
�꺔퓡잰ꆣ횔낸죽냙뙙붛ꆣ죽잧췾荸ꆣ퓸늻퇔틑퓡葴늻뿉ힷ햞ꆣ魲뗛췵쫢춾ꆣ늻
쿠퇘퉵ꆣ탂훆뙙葴쯀뇘폐햞ꆣ늻죕퓂폐镲ꆣ뷱했틗쏻헟컥볒ꆣ齯럇퓡ꆣ쏧첫
躟튻쓪틓ꆣ藎홎쯄쓪틓ꆣ녒�컥쓪틓ꆣ쟤냋쓪틓ꆣ腋뫉냽貙ꆣ齯꺐춬횮햓ꆣ
ꪚ횪�늻탒ꆣ쯬틔�镲튊틖ꆣ릶뇘틔틑퓡캴퓡黩릝ꆣ葴냋쓪앣컥쪮쓪웤튻튲ꆣ
뛸앣詚쫢훆ꆣ齯쓋늻뿉뫵흨ꆣ벺맂놩�ꆣ늻黩뢸ퟷ햞ꆣ듋홞웤뢸齯캻ꆣ뛸ퟓ뻓
�캻ꆣ늻꺔틔벺횮�ꆣ볓顳뢸ꆣ죴횪�헟ꆣ첎랽쏦훘별ꆣ쇐캻뻅쟤ꆣ쎯蓬돧쏻ꆣ
앣크믴�ꆣ뵋횮뙙ꆣ틋볓쯻貢튻뗈ꆣ�듽틲쯃ퟓ좻ퟷ햞ꆣ뷱횮貣헷헟ꆣ싊
뛠웰췀�끯횮훐ꆣ럪ꆣ뮯黩뫮췵ꆣ뛸웤ퟦ뢸뻴캻ꆣ앣횪�뗈꺔했햞폐
軗ꆣ뫎쓋釖쏻웷뗈닝뷦ꆣ틔쫇轕뙙ꆣ론홞뷼핟ꆣ뾼뇋�벮ꆣ화앦쪷ꆣ틗쏻횮
뙙ꆣ했죧잰흨ꆣ�鍐훝듳뚼뚽蟸릫듞맢�ꆣ�쮾뿕蟀땚ꆣ�슺훝듳뚼뚽蒢닽틡ꆣ 

蒂ꆣ辊틣맻룒풻蒂ꆣ�폒커크듳貢�폀낲뾤릫쭋貚핸ꆣ�ퟳ커크듳貢�듷蟸릫ퟳ
꺔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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썃ꆣ蒂뗂뿋뻍풻썃ꆣ裌탄? 铠풻썃ꆣ�ퟳ크듳貢�욽췵쫥솼ꆣ�틦훝듳뚼뚽
蟸릫록�ꆣ�쏱늿짐闸탅뚼쓐록ꆣ쪼훝듌쪷쿥커뾤릫蒢躟솢ꆣ쫌훐تحج蟸릫뺴閟ꆣ
뙙늿짐闸쏏뙙鳘ꆣ�릤늿짐闸藎홎ꆣ첫뎣흨햞풻릧ꆣ뛈횧虔췢색蟀�풻ꆣ뷱첫
뎣흨읇쓏횮헾풔틓ꆣ뛸풻ꆣ퓚첨쮾ضخمضخمꆣ齯럋릪횮쓜헟ꆣ쓋쯑퇚뗂ꆣ럇훐뗀횮
퇔튲ꆣ蟸볒맊쫂ꆣ퓗뎼횮햞ꆣ뷔폐뛾ퟖꆣ틔헃짆뗂퇉ꆣ럲藎릫컄쓜齯몦ꆣ커쓜
뷻놩ꆣ�葴軖쫂ꆣ훒葴샻죋ꆣ쪢쇒뫪튎ꆣ늻뿉苤앥ꆣ苷? 냋풪횮뗂ꆣ풻훒썃릧�ꆣ
죴틔쏀햞鑍탎죝ꆣ했햞藎릫훒썃ꆣ늩쪿ꪚ맂벰흨풻ꆣ쟘럻뇘볓햞뛾ퟖꆣ뻟틔훒
엤썃ꆣ횔낸앦흨ꆣ랲魝헟횮맊샴ꆣ뗃틔탐ꃮ했햞짐闸쪡ꆣ뛸뾼탐뚨햞ꆣ葴폐쮾
듦ꆣ뎯춢뇦뿉럱ꆣ틋퓚놊흨ꆣ뷱흨햞ꆣ꺐춬횮핦ꆣ腋맊샴貣횮ꆣ럼뿖腹죋
賆힣횮럖ꆣ�릫웷늻쮽횮핝ꆣ쟒럇쳆폝躟荌풻횮뗀ꆣ햞램퓚重邺蓱짆ꆣ늻퓚ퟖ
뛠ꆣ뇘띑웤듳뛸싔웤벚ꆣ맊퇔컄늻퇔커ꆣ퇔커늻퇔컄ꆣ죽듺틑쿂ꆣ飣즢뙙规ꆣ쓋
폐뛾ퟖ횮햞ꆣ럇맅튲ꆣ웤풴짺쮥훜ꆣ鵨쪒뫎辈솼믴좥늡믴맢ꆣ뻣틔컄커듳싔ꆣ
ퟴ鵨훂첫욽ꆣ웤顉늻튻ꆣ홞튻컄늻ퟣ틔뱯웤짆ꆣ쯬폐컄훒컄커뺰뮸탻돉횮햞ꆣ
뙙짵틓ꆣ좻ꩱ냽늻쪧죋ꆣ쳆앤ꆣ薢폃훜쟘횮훆ꆣ틔캺黩컄�ꆣ쪒걲黩�ꆣتى
웤뛅죧믞ꆣ럢뗂辤ꆣ쫥�ꆣ鳘辩늩ꆣ컄놾ꆣ쳆택굚ꆣ캺횪맅ꆣ듞죕폃ꆣ腋꺔
镲뫕뫕ꆣ틔릦쏻뻓퓗쿠ꆣ햞횮늻�튻ퟖꆣ늻슄ퟓ豏ퟴ샴ꆣ폐ퟖ짙띑쟼ꆣ평듋퇔횮ꆣ
뛾ퟖ늻뇘黩냽ꆣ튻ퟖ늻뇘黩�ꆣ죴냽죴�맻퓚ퟖ钵ꆣ葴裲쮴폭鲫컄커돉뾵ꆣ늻죧
훜췾쇒짷튲ꆣتحج뮸镸컄ꆣ늻죧�커캺낲튲ꆣ뛅죧믞췵ꮕ틑쿂ꆣ믲돉믲쏷ꆣ
믲�믲醗ꆣ늻죧쪒걲횮�튲ꆣ좻썃헟쪢뗂뿋뻍횮쏻ꆣퟣ틔뇭횮틓ꆣ틔홎횮迄헾ꆣ
췾쓜킰ꆣ뗂뿉鷺놊ꆣ맊틔썃틗쏻ꆣ뛸훒퓚웤훐틓ꆣ틠ꩱ闾폡횮늻띑컄ꆣ�
뇘틲뛸훘횮ꆣ좻黩쏀ꆣ캺镸틔�풂횮뭉닟ꆣ�횮훒觑ꆣ辈볈횮헾쓜ꆣ돌횮
훇폂ꆣ펺횮쏜훘ꆣ췵鲆횮웷솿ꆣ蒢邴횮닃ꆣ틭횮횾싔ꆣ뇋냋뻽ퟓ헟ꆣ랽횮
陼욽ꆣ틋齯配뗂ꆣ짭쯀횮죕ꆣ腋햞풻썃ꆣ꺔듺늻틔黩�ꆣ뫎蝌튻ퟖ뛾ퟖ黩횮짽
붵뫵ꆣ짏민잰뗤ꆣ쿂鏾볗쇮ꆣ薢횮뙙붛ꆣ뛸뺿웤췹쫂ꆣ했틀잰햞풻썃ꆣ�釴늿짐
闸냘�릝ꆣ첨훝듌쪷듞짘ꆣ�폒荗짤샮�ꆣ�첫ퟓ첫놣샮ꆣ�첫ퟓ짙뢵뛅膆ꆣ
�첫ퟓ짙놣듞뾡ꆣ�쮾춽돤ꆣ 

觑ꆣ췾뗂蒂커풻觑ꆣ蓙钳횾辊풻觑ꆣ쯀풭튰풻觑ꆣ뫃솦훂폂풻觑ꆣ賒탐헷랥풻
觑ꆣ커뛸늻쯬풻觑ꆣ钳蟸뿋럾풻觑ꆣ�轖훝뚼뚽붨貎뽨릫محي킢릧ꆣ�폄훝뚼뚽겘
뾤릫얣��ꆣ�훝뾂맜돇뾤릫솺뙙ꆣ�읇훝뚼뚽陼졒뾤릫豏커�ꆣ�솺훝
뚼뚽셸뾤릫躟뛋ꆣ�폒커크듳貢�탂돇뽨뫮韮菙ꆣ�풭훝뚼뚽늩쇪뾤릫�챭
헻ꆣ�鶙훝듌쪷틼풪�ꆣ�폒크貢�췵컄酣ꆣ�鯶훝뚼뚽풪뙙뎼ꆣ 

릧ꆣퟰ��셸풻릧ꆣ郛쏱풻릧ꆣ볈�쓜룄풻릧ꆣ裌뙙뺴�풻릧ꆣ싊쫂틔탅풻
릧ꆣ�쮾뿕쿥틘뾤릫짱럻ꆣ�읇훝뚼 7 뚽컷뾤췵늩腖ꆣ�첫캾췵첩ꆣ�ퟳ크
듳貢�놱욽췵낢쪷짛삏욃ꆣ�쳘�폝蟸릫鳘辩늩ꆣ뙙늿짐闸캺뾤릫镸컄퇜ꆣ�鍐
훝듳뚼뚽룟뾤릫푓뺴ퟚꆣ첫뎣뚨햞ꆣ늩쪿풬쮼맅흨풻ꆣ뺴ퟚ캻틔닅镎ꆣ驶뻓쟥
벉ꆣ좻鞉ퟓ믄ꆣ볞짙얮틄실ꆣ슄풊豗뙙ꆣ쫂뵞�춥ꆣ뱻닉蚖쏻ꆣ캩슄
تى�ꆣ냗ꮕ쮹ꆣ폐샛쟥襭ꆣ틗쏻횮뗤ꆣ酻貍탐ꆣ내햞램ꆣ쏻앣貍쮬풻뾊ꆣ
했햞黩뾊ꆣ뺴ퟚ豏첫ퟓ짡죋辩늮푁띑ꆣ쮼맅앣푓쫏쿈폐쿓풹ꆣ했룄햞ꆣ늩쪿췵뢣
꺇흨풻ꆣ햞헟ꆣ뵋횮띑튲ꆣ뗃쪧튻뎯ꆣ顳죨잧�ꆣ죴쪹쿓쾶쫇貍ꆣ벴뫏鏾램췆
쁋ꆣ죧웤늻좻ꆣ캴첝횱뗀ꆣ셸늻뿉詚ꆣ맙늻뿉쟖ꆣ뛾죽웤뗂ꆣ뫎틔퇔뙙ꆣ했틀쮼
맅흨黩뚨ꆣ釴늿짐闸듷훁뗂홞뢣꺇풻ꆣ룟릫죎�죧듋ꆣ뫎틔뚨햞黩뾊ꆣ듰풻ꆣ
컴镸쮾뿕뫎퓸ꆣ볈훒횱쟒킢ꆣ춽틔죕쪳졦ꆣ쯹틔�黩뾊ꆣ魲뺴ퟚ늻벰퓸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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쪳쓐얮횮샛ꆣ폐폢퓸ꆣ뛸뚨햞黩뾊ꆣ齯�푓쫏틓ꆣ푴짐闸쪡벯컥욷틔짏
훘흨ꆣ뙙늿짐闸韮쮼뺴흨ꆣ띑내햞램ꆣ볈�쓜룄풻릧ꆣ했햞풻릧ꆣ 

 챋쫏풻ꆣ폮컄쪿벰돵햞黩뾊ꆣ틔퓚볒돞뽶ꆣ蒢횮ꆣ뺹햞黩뽶ꆣ푓뺴ퟚ돵
햞黩뾊ꆣ틔軖蟸킰�韮쮼뺴룄횮ꆣ랴햞黩릧ꆣ쫇럇퓚꺔镲ꆣ쏻貍�酻훁탐ꆣ蛨
뫴ꆣ쮼뺴쟠쭻틓ꆣ 

�훝듌쪷韮뫪커ꆣ�폄훝뚼뚽승뾤릫록뗂풪ꆣ읇훝듳뚼뚽뢮쪷톦듳뚦ꆣ�
腋훝듳뚼뚽뗀蟸릫듷훁뗂ꆣ�첶훝뚼뚽췢هى뽨쓐톦뺰즽ꆣ�腋훝뚼뚽蟸릫韮퓙
쮼ꆣ�폄훝뚼뚽محي돐ퟚꆣ�쮾뿕샮�ꆣ첫ퟓ�뿍녒빝ꆣ�鍐훝뚼뚽辈늮荸ꆣ�첫
ퟓ짙놣쯃藇췵궒ꆣ�샴늿짐闸커ꆣ�짐闸ퟳ荗짤돌? ꆣ�훝듳뚼뚽룟만ꆣ�
폒荗짤蒢것ꆣ�釴늿짐闸릫커ꆣ 

唐會要卷八十 

  諡法下 

뺴ꆣ쇮짆뗤램풻뺴ꆣ놊랽뿋뻍풻뺴ꆣ�특뺯뷤풻뺴ꆣ�특뻍쫂풻뺴ꆣ�앤특쏂풻
뺴ꆣتحم읦훐헽풻뺴ꆣ轖횱쟚헽풻뺴ꆣ늻췼뻽풻뺴ꆣ짆킰풻뺴ꆣ쫜쏼늻�풻
뺴ꆣ�풭훝뚼뚽늳몣췵럮듈ꆣ�쿥훝뚼뚽커낲뽨릫韮췾ꆣ�쳘�욽뽨쓐록ꆣ
�뵻훝듌쪷낲틘뽨릫엡뻘ꆣ�쳘�쟥풴릫鳘辩늩ꆣ�읇훝듳뚼뚽랶뾤릫辈퇓躟ꆣ
�폄훝뚼뚽욽뽨쓐韮ퟫꆣ�릤늿짐闸커쇪뾤릫냘벾ퟫꆣ�뙙늿짐闸觛쇪뽨쓐쇸
뫠ꆣ�金훝듌쪷킢닽뽨쓐푓훇죊ꆣ�릤늿짐闸흓蟸릫훜릠ꆣ�鯶훝뚼뚽쓏뾵뾤릫
킢췾ꆣ�تحج훝뚼뚽커뚼뾤릫駠졦뱯ꆣ�첫뎣쟤鷺쓏뽨쓐쳆ꆣ�읇훝듳뚼뚽颷
낲뽨쓐죎퇅쿠ꆣ�蟸ퟓ변뻆놱욽뽨늮跾ꆣ�릤늿짐闸쯎酣뙙ꆣ풪웟쓪ퟤꆣ첫
뎣늩쪿辈탇풻ꆣ酣뙙듳蒂葴헛ꆣ훁달齯춽ꆣ폐쫂陼놱ꆣ쯹췶졦펋ꆣ쯹홞몦볒ꆣ
莴蟸ꆣ내햞램ꆣ뫃릦ퟔ쫇풻貣ꆣ했햞黩貣ꆣ뙙늿虔췢색辈뻅شحم풻ꆣꁉ훝뇋
죖틄ꆣ뛳뫭铠뇛ꆣ쓦葴훆웤쯀쏼ꆣ葴黩웤훷죋ꆣ쫇띑颷뚼ꆣ웤臭짐틓ꆣ貤셔몣
�ꆣ돤轖驱莦ꆣ�춤퇧좻ꆣ뫓쮷齯鑟ꆣ앣럲앤躟횮�ꆣ��횮蓚ꆣ�웤莞쇓ꆣ쫫
黩샻몦ꆣ뛸쯹췶졦펋ꆣ튻뫎횇퓕ꆣ낲폐�웤�틔훆貍ꆣ�웤햞틔첓ꆣ돋酝쪼
횮홲슕ꆣ췼붛�횮駠샻ꆣ셸럇뗃쯹ꆣ쫫홞웤꺔ꆣ했틔쯹흨ꆣ룼쿂첫뎣ꆣ쫼쯘탐횮
�뿉貤ꆣ뛸틗쏻횮뗤늻見튲ꆣ탇迍裌잰흨ꆣ酣뙙탖ퟓ�짏띑풩ꆣ쓋햞풻뺴ꆣ�첫
ퟓ짙놣탬蟸릫蒢폄쟳ꆣ�맢떓쟤쟥뫓뽨릫辈ꆣ�釴늿짐闸뺰즽ꆣ�뙙늿짐闸
돌횮ꆣ�짐闸ퟳ荗짤쪒蟸릫냠뫪ꆣ�첫ퟓ첫뢵蒢迄튻ꆣ�탌늿짐闸훜ꆣ�샴
늿짐闸蒢�ꆣ�荗짤蒢릫鷺ꆣ맊뇸늿짐闸짙�ꆣ�첫ퟓ짙놣크듎릫ꆣ�릤늿짐
闸蒢늮왣ꆣ맊첫ퟓ�뿍샮틭ꆣ�짐闸폒荗짤뛅룡ꆣ�ퟳ荗짤췵택ꆣ맊졁훝듌쪷
듞횲ꆣ�釴늿쫌색엡鶫ꆣ�ퟳ荗짤췵뵂ꆣ�쮾뿕룟돐몆ꆣ맊탻훝퍞달쪹쓂�ꆣ 

�ꆣ�鱙쫜홇풻�ꆣ킡탄캷볉풻�ꆣ킡탄릧짷풻�ꆣ�ퟳ크貢�뾼돇뽨늮ꪚ맂
�ꆣ�릤늿짐闸역돇뾤릫蒢貏뙙ꆣ 

ꆣ럷늻돉풻ꆣ쏷늻훎蟸풻ꆣ金쟩늻녍풻ꆣ�첫ퟓ붨돉ꆣ�퍞뛾쓪죽퓂ꆣ
폐쮾ퟠ햞쾢췵黩ꆣ짏쇮룄햞흨ꆣ뛅퇍ퟠ룄黩ꆣ폖늻푓ꆣ쓋햞풻ꆣ�탌늿짐
闸쟾쒲ꆣ�첫캾뫪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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떿ꆣ쯁탐蓚풻떿ꆣ뿖釖迄첎풻떿ꆣ쓪훐퓧�풻떿ꆣ�쮾뿕�췵풪뫠ꆣ�틦훝듳
뚼뚽쫱췵郖ꆣ�틦훝듳뚼뚽풭췵킢쿄췵튻ꆣ 

쿥ꆣ뇙췁폐뗂풻쿥ꆣ틲쫂폐릦풻쿥ꆣ�腋훝듳뚼뚽�蟸릫쳆莀ꆣ�뢮荸춬죽쮾
�蟸릫豏뗂ꆣ�읇훝뚼뚽흓蟸릫닱뵂ꆣ蟸듳貢��蟸릫蒢뫪믹ꆣ�읇훝
뚼뚽욽뽨릫췵홃ꆣ�腋훝뚼뚽폥蟸릫蒢헾闾ꆣ�뙙늿짐闸역돇뾤릫蒢뗂췾ꆣ
�ퟳ뷰컡듳貢�蟸릫쭋탐놾ꆣ�읇훝뚼뚽�蟸릫辈릫횔ꆣ�읇훝뾂맜흔蟸릫쟱
뫍ꆣ�샴늿짐闸낲벪뾤릫뛅퇍ꆣ�릤늿짐闸짏풭뽨릫�챭閱ꆣ�풽훝뚼뚽흓뾤릫
훜뗀蓕ꆣ�읇훝뚼뚽쳬쮮뾤릫쟱탐릧ꆣ�듺훝뚼뚽춬낲뾤릫죊첩ꆣ�읇훝뚼뚽
金貎뽨릫뛅뻽빢ꆣ�릤늿짐闸훐즽뾤릫듞죕횪ꆣ�첫ퟓ짙뢵췵돐顉ꆣ첫ퟓ햲쫂藇
훙죦ꆣ�폒荗짤辈閥ꆣ�훝듳뚼뚽�맥ꆣ�첫ퟓ첫뢵쭅蟸릫샮쫥쏷ꆣ�탌늿
짐闸죎뗏몆ꆣ�쮾춽辈붨럢ꆣ돵ꆣ늩쪿쇖貚햞풻훒ꆣ늩쪿듞짘룄햞풻쿥ꆣ 

뫺ꆣ놣쏱났풻뫺ꆣ辛쓪觛뾼풻뫺ꆣ�ퟳ녏듳貢�醪蟸릫샮ꆣ 

鲡ꆣ퓚蟸퓢酮풻鲡ꆣ떜腹랽ퟷ풻鲡ꆣ퓚蟸럪풻鲡ꆣ쪹쏱놯苻풻鲡ꆣ�遡즽뾤췵
돐재ꆣ�폄훝뚼뚽뗀蟸릫훜램쏷ꆣ�릤늿짐闸룟辩헑ꆣ내辩헑돵쫂샮헽벺ꆣ벰ퟓ
뱻엑蟸ꆣ辩헑틔훝붵뫓쓏뚼뵹蒢풪ퟴꆣ뱻얭骢웤웞ퟓꆣ얮웟驱ꆣ튊웤쒸탖貢
뻍몦ꆣ냝쳬뛸힣ꆣ쓋蚖웤맊ꆣ풻ꆣ틔쳬횮짱쏷ꆣ貢폐웭튲ꆣ얮풻ꆣ쳬죧짱쏷ꆣ�
쪹킧뛸슾튲ꆣ늻냝뛸쯀ꆣ짏슄횮ꆣ쓋쿂첫뎣흨햞풻鲡ꆣ 

낧ꆣ릧죊뛌헛풻낧ꆣ퓧맂뛌헛풻낧ꆣ�돾췵훇ꆣ荸췵굪ꆣ띦췵? ꆣ金췵쏴ꆣ鯶
췵굶ꆣ췵굠ꆣ 

骑ꆣ캴볒뛌헛풻骑ꆣ뛌헛늻돉풻骑ꆣ�붭췵? ꆣ쿥췵훘ꆣ 

쮼ꆣힷ믚잰�풻쮼ꆣ듳쪡헗쏱풻쮼ꆣ菈췢쮼쯷풻쮼ꆣ뗀뗂벃튻풻쮼ꆣ�역췵풪葴ꆣ 

믄ꆣ탗쓪齯띙풻믄ꆣ믨腹뱯뛈풻믄ꆣ뽶颷齯薒풻믄ꆣ菈췢迄腹풻믄ꆣ뫃颷떡헾풻
믄ꆣ迄쟝齯薒풻믄ꆣ迄颷늻랴풻믄ꆣ폒크듳貢��驷셸뾤췵낢쪷쓇�욃ꆣ 

듌ꆣ놩싽뻅퍈풻듌ꆣ뫝쯬�풻듌ꆣ늻쮼췽郛풻듌ꆣ�뎲췵풪벪ꆣ 

ꆣ췾쯁탐풻ꆣ짐뢸�첫뢵늩뾤췵샮�蟸ꆣ 

뾊ꆣ쏻앣貍쮬풻뾊ꆣ�쮾뿕쇴蟸릫럢뗂辤ꆣ첫ퟚ돵햞풻쏷ꆣ훎闸쫌뙒쪷쳆앒ힷ
풻ꆣ냼님횮ꃮꆣ쯀뛸끬ꆣ볓�햞ꆣ캴헽蟀뿆ꆣ첫ퟚ쇮냙맙풔흨ꆣ쏱늿짐闸
쳆莀뗈흨풻ꆣퟯ놩짭ꆣ뛷뵙짺잰ꆣ쯹驶횮맙ꆣ늻뿉ힷ詚ꆣ했붵�룄햞ꆣ푴迄횮ꆣ
쓋햞풻뾊ꆣ�蓙훝뚼뚽裌쪧쮼솦ꆣ�첫ퟓ첫놣엡퇓شحمꆣ�첫ퟓ첫놣샮돌ꆣ 

폂ꆣ싊셸릧폃풻폂ꆣ싊셸쯀폃풻폂ꆣ뽨쏼黩죊풻폂ꆣ짭黩셸풻폂ꆣ돖셸늻鏏풻
폂ꆣ횪쯀늻뇜풻폂ꆣ�첶훝뚼뚽�蟸릫뻅ꆣ�ퟳ커뫮貢�역돇뾤릫藇횾틢ꆣ
�듺훝뚼뚽푓싥죊ꆣ�ퟳ녏貢�돉죽색ꆣ�훝뚼뚽췘냏쫘볅ꆣ�쮾뿕샮金힌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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읦ꆣ췾뛸늻쏍풻읦ꆣ�쮾춽췵풪ꆣ�폄훝뚼뚽탏蟸릫챋뚨랽ꆣ�쫌훐쏷돧莰ꆣ
�첫ퟓ햲쫂轖욽뾤릫酣ꆣ�쮾뿕듞풪쪽ꆣ�폄훝릝뛈쪹辈훙커ꆣ 

鳘ꆣ뗂탔貒죡풻鳘ꆣ�뵻훝듌쪷닽커뽨ퟓ뿗떝ꆣ�뙙늿짐闸럶뽨ퟓ돐酣ꆣ 

솼ꆣ킡탄뺴쫂풻솼ꆣ샭솕짆풻솼ꆣ�뙙늿짐闸뮬蟸릫믊뢦齯틝ꆣ첫뎣뾼탐ꆣ햞
풻킢ꆣ뙙늿짐闸췵ꮕ횮풻ꆣ뢰쫱횮돵ꆣퟔ꺔럶쫌샏쒸ꆣ앣횮춬좥ꆣ짪웤즫ꆣ
뛸쓋쇴퓚뺩躟ꆣퟓ뗀캴ퟣꆣ뫎쓜黩킢ꆣ쓋햞黩솼ꆣ�훐즢듳럲쫘짙뢮녏뫺طيꆣ�
맊첫ퟓ짙뢵鷺쏀ꆣ�뷰ퟏ맢떓듳럲豏뎨ꆣ 

쏜ꆣힷ텡잰�풻쏜ꆣ�쏘闸녏커뽨뫮쪒뗂퇔ꆣ�쮾뿕蟸릫록뾹ꆣ 

뽶ꆣ햞램齯뽶ퟖꆣ�ퟳ크듳貢�폮컄쪿벰ꆣ돵햞黩릧ꆣهى쫌색蒢횮풻ꆣ쪿
벰뻓볒돞뽶ꆣ늻틋黩릧ꆣ뺹햞黩뽶ꆣ�릤늿짐闸閳ꆣ첫뎣늩쪿쇖貚흨햞풻뺴ꆣ
릤늿색훐듞苤흨풻ꆣ횔내햞램뺴ퟖ횮셸ꆣ앣閳쪼뵋쏻�늻춬ꆣ뾼탐횮셸짐맔ꆣ
酮쏻횮뗤캴헽ꆣ쫂룼뙙풺ꆣ했훘흨헟ꆣ쟒閳覞췁ꩱ鷱ꆣ컯흨짐듦ꆣ뷔뿉
퇔ꆣ녍뾰뢲튕ꆣ퓚뒺쟯邺횮셸뿉튲ꆣ볓쪷菔轕쏀횮쏼뫵ꆣ魲짐闸뚼쳃쿂흨�
훘ꆣ럮뎣뙙풺뾼탐풔ꆣ�貍꺔뺿웤쫇럇ꆣ틗쏻틋듦뫵냽�ꆣ럲蟸횮뙙램ꆣ釒퓚
늻뾯ꆣ뛸컄쪿뛠늡삢푾ꆣ쪷뎼믲푓웤병苷ꆣ앦헂볈쪧ꆣ쫀뫎퍞ꆣ틔뙙횮郛
뻃齯ꆣ뛸腹쏻횮��뵞ꆣ탒민잰쪿ꆣ폃쪾죋ꆣ웤閳쯹햞黩뺴ꆣ했룼薢흨ꆣ짐
闸뇸늿虔췢색�풻ꆣ첫뎣뾼閳횮탐ꆣ앥�뻍쫂솮랽붛헽횮뺴ꆣ틔틗웤쏻ꆣ
꺐뫵齯쯹릶퇔튲ꆣ뇈붨훐앤풪ꆣ閳틔뢸폐헷펑횮蓬ꆣ췆뛷뛸쫜뻴캻ꆣ뢸�ꆣ
볒뢻�ꆣ틔뻆즫ퟔ諊ꆣ�풪훐ꆣ蝌荁깡붻뵙훐맙ꆣ틲ꭉ쳯햬틔쟳탒ꆣ뗂ퟚ놡웤
죋ꆣ뛸뵋늻탅폃ꆣ짺잰앣맂誩맑譄럖뻓컶�ꆣ슕슄镲ꆣ驻쪹쓵ퟓ놻볩
銶푁ꆣ릫퇔펯춥ꆣ듋뷔헂훸튕슠헟ꆣ뫎틔햞黩뺴뫵ꆣ흨헟ꆣ쿈쮾춽횮뭉꺋ꆣ
뛸閳뒧쒦훸닟齯�퇉ꆣ閳薢펋춥횮菈ꆣ릶쯹퇔賒훐ꆣ뛸늻뿉ꆣ꺔횸쏷웤킧
貍뛸闸횮ꆣ�탐뗀헟齯쯹믳ꆣ늻좻葴읦커릫횮닅싔ꆣ맢뗤닟틓ꆣ뛸쓋첓�틔
죁웤짆ꆣ뗃럇뾊鹅횮짵튮ꆣ폖띑쏻죥뛋쪿ꆣ뷔迄횮�ꆣ캴횪쫫黩ꆣ웤쳯챋튮ꆣ쏏
�ꆣ틼릫쯻ꆣ뛋죋튲ꆣ웤좡폑뇘뛋틓ꆣ럲黩뛋쪿ꆣ𣝛뫵閳횮ꆣ魲햞램�특
뻍쫂헟ꆣ틔웤뾃폃뿉뱯ꆣ럇홞웤闧죕틽퓂ꆣ틔훁뫵뵋짭튲ꆣ솮랽붛헽ꆣ葴閳첎벺
탐쫂ꆣ캴蝌퓬듎뛸�웤춾퇉ꆣ뫎틔햞黩뺴뫵ꆣ듳랲퇔릦랥ꆣ흨뗂탐ꆣퟰ웤�폐틔
蓱짆ꆣ�웤쏻폐틔重邺ꆣ만럇펹헟쫂튲ꆣ죧閳횮�ꆣ黵ퟣتى뗤램퓕ꆣ죴폐쮾틔폐
黩뛸黩횮ꆣ葴틋뫵�횮샽튲ꆣ했쿂첫뎣ꆣ훘뚨웤흨ꆣ늩쪿듞짘룄햞풻뽶ꆣ흨풻ꆣ
閳돐벮맊顉ꆣ驶뻓춨ꆣ볒뢻�ꆣ틔짝뽶ퟔ첎ꆣ늻쓜鏡낲즩誩ꆣ쪹횮컶ꆣ
웤軖�튲ꆣ�샻죧�ꆣ웤뻓볒튲ꆣ죠쿂죧쫸鷱ꆣ맊镲햓뇉횮ꆣ횔내蟸쪷ꆣ폮컄
쪿벰뻓볒돞뽶ꆣ흨햞黩뽶ꆣ閳횮탐틑춬쪿벰ꆣ했틔뽶黩햞뿉튲ꆣ 

ꆣ햞램齯ퟖꆣ�릤늿짐闸韮镐ꆣ 

맻ꆣ햞램齯맻ퟖꆣ�뚨훝듌쪷뚨쿥뾤릫폚뿯鷺ꆣ 

쟚ꆣ햞램齯쟚ퟖꆣ�轖훝뚼뚽홸랽쫥ꆣ 

ꆣ腹뛸늻鍰풻ꆣ�짐闸폒荗짤훬훒쇁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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薖ꆣ骢슾齯림풻薖ꆣ�첫ퟓ�뿍폚? ꆣ첫뎣늩쪿췵辩췾흨풻ꆣ? 蒂틣쳘솢ꆣ늩
�컄쮇ꆣ챎컯돉蓕횮횾ꆣ黩迄饍�莯횮닅ꆣ듌뫾훝ꆣ迍쓏뎯앦�ꆣ틔룈죋쳯ꆣ
평쫇ڄ짺떾솻ꆣ驱镲듳뮯ꆣ뗃뚡觑횮齯벮헟ꆣ좡쪲튻듺�죋ퟢ죫ꆣ맊�훘틔鷺ꆣ
붭쓏놰鷱ꆣ쯍뵋헟齯釒럢飤횮훆ꆣ룟늻뿉ꆣ짮葴벰좪ꆣ췁쁵훜맗ꆣ쮮훁슶써ꆣ
? 쾤쏼틔맙뗘쫕퓡ꆣ꺔镲띑횮ꆣ黩챋훝ꆣ葴뾘췪럀ꆣ쫨鷒ꆣ쇐飤틔뇭뗀ꆣ
魑쮮틔룈쳯ꆣ웤黩쿥ꆣ꺔藇짙한얪뇸ꆣ췵躟폐헷ꆣ�늻랦튊뱚ꆣ躟캴蝌췋놱ꆣ
葷藇랿샊즽ꆣ짺뗃�貢ꆣ틔뇸뇺쫚횮ꆣ췆한죋ꆣ폐맅貢싔ꆣ좻쾧웤늻뗃짆뵋ꆣ
죧쪼럮돵틔�ꆣ냏솢쏻ꆣ鵍펯늻뷤ꆣ葴폐쮾鑍흨횮ꆣ낲뿉늻짆짆뛸邺邺퓕ꆣ
풪뫩듌뾤ꆣ틔맙쫂놻횆ꆣ훐�죋쏼늿ꆣ뇣뗀횮쯹ꆣ슷돶鵨ꆣ? 쏼커쪿
돖죐늶鋛ꆣ뫩볈뻍裌ꆣ췵죋춽驷ꆣ폖늻럮푴돶躟ꆣ뛸컷뗖ꆣ�슕짵탛ꆣ죋슠
죕ꆣ럲躟돶틔싉ꆣ웤돶늻쏼ꆣ镲죋늻쓜흒웤횸驷ꆣ췵헟릦돉뛸ퟷ颷ꆣ화뫮葴럱ꆣ
? 횮랴싃폚닌튲ꆣퟷ컄커쉽颷ꆣ�풪뙒폮ꆣ蓕쟳貙붗ꆣ폐쮾했뺎ꆣ莞푴쒪쓦ꆣ
쫂돶튻镲횮鷉ꆣ颷ퟷ화뫮횮춥ꆣ솼뿉쾧퓕ꆣ좻葴죧? 헟ꆣ쫇횪颷횮뿉ퟷꆣ뛸늻횪
뙙횮늻뿉ퟷ헟튲ꆣ�웤놊黩헾횮큧ꆣ쥷돵틔샻앤몦좥黩벺죎ꆣ쇮탐뷻횹ꆣ웤풴
돶램볒헟쇷ꆣ컄짮틢뿁ꆣ폐랸齯짢ꆣ훁폐컝필춬쏼횮酋ꆣ좻캴蝌葥냗웤ퟯꆣ틔
슾ꆣ죋떽뷱뛸풩횮ꆣ뫵쳬뛷쿂鯑ꆣ풪뫮죫퍐ꆣ뎯춢짪믩틶횮뫃ꆣ迍틔퓗
쿠듽횮ꆣ葴폖軖ퟯ�맙ꆣ뛸�웰蟸ꩺꆣ뽎벝횮햓ꆣ貃틦럇횮ꆣ횔내햞램ꆣ骢슾늻
림풻薖ꆣ뫝쯬�풻薖ꆣ했햞黩薖ꆣ믲풻ꆣ첫놣평컄豗헾쫂ꆣ뛸鍐驶훐췢ꆣퟤ꺔
뗇覯텡킖횮별ꆣ췆쫂죎ꆣ틠홞쓜ꆣ葴틗웤쏻헟ꆣ틋볦앥쏀邺뛾ퟖꆣ틔헽ꋾ�ꆣ
뷱쳘햞黩薖ꆣ믲폐캴낲ꆣ폞틔黩늻좻ꆣ럲쓜뛸쫚ꆣ쉽췵횮蓱쏣ꆣ흨햞�꺔ꆣ폐
쮾횮슚럖ꆣ뙙붛퇔햞ꆣ쥷릝틔튻믝ꆣ훁햓흎횮ꆣ튪꺔쏀邺ڃ퓚ꆣ벚듳齯�ꆣ
흨뫵틗쏻ꆣ葴틔莞�ꆣ뒺쟯횮셸튲ꆣ魲풮웤릦늻ퟣ틔텡�ꆣ뵥웤쏀늻ퟣ틔퇚ꆣ
웤쿂튲ꆣ죎췾짙뛷ꆣ웤쫂짏튲ꆣ쪧훒앣뺴ꆣ햞횮黩薖ꆣ늻틠틋뫵ꆣ�햞풻쮼ꆣ
짐闸�辈헽뢦럢ꆣ쫨ퟠ늻듰ꆣ쇴훐늻쿂ꆣ좻�햞럢퓚뚼쪡ꆣ틠늻쿂ꆣ훁쏷쓪ꆣ
辈헽뢦룄黩춬훝듌쪷ꆣ쯹럢좡훐闸쿂첎럖ꆣ퓗쿠쇮뚼쪡쫕맜ꆣ뺹늻쪩탐ꆣ첫
뎣늩쪿췵辩췾폖짏뇭ꆣ뎼슄맅횮쉽췵ꆣ솢햞램횮틢ꆣ쯹틔헃짆邺ꆣ뒹蓱뷤ꆣ쪹
튻ퟖ횮냽ꆣ貙폢벛쏡횮ꆣ욬퇔횮�ꆣ죨�쫐뎯횮탌ꆣ듋냮볒횮뙙뗤ꆣ뛸뇝쿂蓱
重횮듳뇺튲ꆣ럼틔맊첫ퟓ�뿍훂쫋? ꆣ鏭릝ꆣ탐놩얰ꆣ죋짱쯹얭ꆣ램쇮
늻죝ꆣ짃앥좫躟ꆣ�ퟷ췵颷ꆣ쟖죨훐쪹ꆣ짃횹훆쟴ꆣ骢슾늻림ꆣ필쟳齯뛈ꆣ맊뎼
뚨햞黩薖ꆣ뷱뇝쿂늻죌ꆣ룄�黩쮼ꆣ한돶쉽듈ꆣ貍몦쉽헾ꆣ럼틔뇝쿂ퟔ앒顏ꆣ
붨듳훐ꆣ슄짆죴ꆣ迄홇늻뻫ꆣ魲꺔뵹쳬솢顏횮쪼ꆣ쯹홞裌램짷쏻횮镲ꆣ튻뒹
뛷맢ꆣ녍췻芆ꆣ쟒죧? 횮늻램늻뗀ꆣ뛸뇝쿂늻죌퇉ꆣ뎼뿖貢臭늻돑횮춽ꆣ늻램
늻뗀ꆣ뇘폐죧? 헟놊틓ꆣ뇈웤햞튲ꆣ葴폖틽? 黩샽ꆣ葴뇝쿂뫎틔첎횮ꆣ쫇뛷끬
잰ꆣ뛸ꪋ짺틓ꆣ폖뎼뇈튊랪럾듳쇅헟ꆣ싊뛠틹늻뗀ꆣ필쟳ퟔ럢ꆣ�ퟣ
틔랪짭ꆣ췾ퟣ틔뿚ꆣ뛸램샴췻ퟔ첎ꆣ믲늻쓜뱭쳬탌ꆣ짺잰빗틑슩ꆣ魝캴
슾뛸뻍쒾ꆣ죴틔샮벪뢦뷼蝌�햞틽횮ꆣ葴벪뢦횮쿠튲ꆣ�랸짏骢죋뫵ꆣ틔? 魲횮ꆣ
뿖럇芐듋ꆣ죧믲틔? 蝌죫훺蟸ꆣ룄�臭퍐ꆣ菉쪹랪蟸ꆣ뿉틔�햓ꆣ럲苻�뛸몦
죋ꆣ蒃쿂틔럮짏ꆣ�볒�틔쟳탒ꆣ폈늻뿉웤鵵퇉ꆣퟔ菉뫓쯞뇸ꆣ뒹웟쪮쓪ꆣ췵
躟흍헷ꆣ꾏늻뵞ꆣ웤辈쎯헑틔틗뚨臭ꆣ돌駠틔鳦뺰臭ꆣ맊蟸볒룟뻴틔蓱죖뎼ꆣ
짪뛷틔运臭헟ꆣ뛸쿥쏻튲ꆣ폚? 컄샴튲ꆣ뻓훢트횮쿂ꆣ폐辊횮쏻ꆣ�횮틶
퍈ꆣ쪼탞퍐뙙ꆣ�뿉돖듋魲뇋ꆣ뛸틔뎯퍐黩릦뫵ꆣ죴좻헟ꆣ葴? 폐�쿄컄豗ꆣ
헾쇮ꆣ냠뎬횮뵞쒮럋릪ꆣ늷쪽횮돖훺蟸ꆣ뵋뿖늻ퟣ틔辛뽰邺�ꆣ붵鱰ퟯ쏻ꆣهىمخم
럼캩뇝쿂틔훁쉽훁쏷횮ퟋꆣ폃齯욫齯�횮뗀ꆣ뛷평셸铠ꆣ헾틔뙙돉ꆣ쪹냽�뗀듦ꆣ
芆슷뵞ꆣ葴쳬쿂탒짵ꆣ폒텡룟? 짏쫨풻ꆣ럲햞헟ꆣ쯹틔重邺蓱짆ꆣ벤鷡鍐쟥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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쪹훒뎼셸쪿횪蓱ꆣ腹뎼�ퟓ캷ퟯꆣ훒뎼셸쪿쫜쟼짺잰ꆣ쯀ꭀ쏀쏻ꆣ腹뎼�ퟓ
론캻꺔镲ꆣ驻볓邺햞헟ꆣ쯹틔重놩ꆣ뒹뻚蓱ꆣ뿗ퟓ탞뒺쟯ꆣ腹뎼�ퟓ釖ꆣ쥷
黩듋튲ꆣ뒹릠죧듋ꆣ짐늻쓜뻈ꆣ魲腖覙웤뗤램뫵폖뎼슄듋쫂ꆣ쫇탬릝뛈쪹샮
郥ퟠ했ꆣ샮郥蓬뎼릝貢ꆣ뇝쿂貙웤蓬蓚ꆣ�웤뻴떓�럾뗚햬葴뿉ꆣ죴腹뎯춢뗤램ꆣ
貢뫎틔뻚蓱ꆣ훙쓡풻캨쏻앣웷ꆣ늻틔볙죋ꆣ쏻웷뻽횮쯹쮾튲ꆣ죴틔볙죋ꆣ쫇앣횮
헾튲ꆣ헾췶葴蟸볒迄횮틓ꆣ? 쿥鵨ꆣ骢슾늻림ꆣ탐莴놩ꆣ틆�쿥ꆣ웈
썻뎯춢ꆣ짃쇴훰뎼ꆣ퇻헚쳬쪹ꆣ꺔쿈뗛쯃캻횮쪼ꆣ�낲랴苈ꆣ틔뺸쯄랽ꆣ芆쏢
횮필ꆣ뗃좫퇼뛸铀ꆣ한틋햞黩뾊薖ꆣ틔뻚莴킰ꆣ�뿉쟺볓쏀쏻ꆣ틔믝볩邺ꆣ
죧듋葴쫇? 짺黩볩뎼ꆣ쯀ꭀ쏀햞ꆣ론뿖쳬쿂폐흒횮쪿ꆣ틔黩쉽뎯齯죋ꆣ폐듋떹
훃ꆣ럼했쯙ힷ잰햞ꆣ蕳틀첫뎣햞黩薖ꆣ쪹뗤램齯첝ꆣ蟸헂늻컉ꆣ 

탅ꆣ햞램齯탅ퟖꆣ�릤늿짐闸鲆ꆣ 

틣ꆣ햞램齯틣ퟖꆣ�짐闸폒荗짤韮뎯ꆣ 

캺ꆣ뿋췾뷝탐풻캺ꆣ뿋췾믝뙙풻캺ꆣ�첫캾췵ꆣ 

ꆣ췾뗂蒂커풻ꆣ�첫ퟓ짙놣辈ꆣ 

틄ꆣ낲탄뫃풻틄ꆣ뿋骢뇼헽풻틄ꆣ�첫ퟓ�뿍셟طيꆣ 

ꆣ뺫탄蓓釖풻ꆣ쏴틔뺴짷풻ꆣ�ퟳ즢뎣쫌랿쪽ꆣ첫뎣늩쪿膃했햞풻ꆣ
샴늿색훐재뛈풻ꆣ풔퍞�풪횮쒩ꆣ컷쫱횮쫂ꆣ쓦�蒢颋횮돵ꆣ莴킰蕦활ꆣ
闝蝛쿠뻛ꆣ쓪짮쫂�ꆣ냙늻펋튻좻ꆣ좻뛸둪샚늻욽ꆣ듌짮헟ꆣ님퓚맇쯨ꆣ했
앥웤릣룅튻뛾퇉ꆣ쪽ퟔ훒훝듌쪷ꆣ맊첫躟ퟠ쫚蒦쓏컷뒨횧뛈뢱쪹ꆣ볦뙒쪷훐�ꆣ
폖웊럻쫱훝ꆣ쫇镲�풪쪮냋쓪튲ꆣ쪽틲閃죕믨쮯죧ퟭꆣ붛쯞쓋ꆣ펍웤ퟳ폒�荗ꆣ
늻횪웤쯹迄臭ꆣ폢쓪蕳迍듋슚ꆣ闾맊쪹첫躟�驻ꆣ葴蒢鶓질쓦활ꆣ떜腹쪼첥ꆣ
쪽쯬芆誦죋횮틢ꆣ黩흈맖횮핚ꆣ홞풻ꆣ쓋헟쫱훝믨늡횮훐ꆣ튊릫黩짏쿠ꆣ녒컄
죴黩쫌색ꆣ荸크짵쪢ꆣ뢻�顏틓ꆣ쯻죕齯쿠췼ꆣ�슄듳쾲ꆣ늼鵍뾤뽨ꆣퟔ틔黩짱
쫚ꆣ럇죋솦튲ꆣ�쎿뷓�뿍ꆣ쯁햄햓ꆣ鏡좺킰ꆣ짪첖쇮ꆣ캴蝌늻틔쫇黩쿈ꆣ짮ퟔ
틔黩쿩헗튲ꆣ�늻틲쪽ퟷ꺐퇔ꆣ맄퇽쓵ꆣ믳腹욽쏱ꆣ裔觑莴ꆣ늻좻ꆣ뫎蕞蕞횮
쫱ꆣ굆굆횮뿜ꆣ췵躟펑랥ꆣ붛�졦펋ꆣ웩跧ퟨꆣ쇴쓪쓋냎ꆣ뫎퓕ꆣ쥷틔쪽짮黩
鯑잢횮�ꆣ벤쟐蟌만ꆣ늻좻ꆣ뫎념만룹횮짵튲ꆣ맊첫躟폀�풪쓪냋퓂�ꆣ웤镲
재뛈놻훰ꆣ鑺몆훝듌쪷ꆣ쏻쫘뾤ꆣ웤貍쟴횮ꆣ쏷쓪쯄퓂ꆣힷ�샕鑺돉뚼뽨쇮ꆣ
웤镲쫚컷뒨릝뛈ꆣ푴쏼돵쿂ꆣ陼뒨횮蟺캴뷢ꆣ쓋헙쒼췶쏼ꆣ볦쫕맜菈뇸ꆣ辈
믊첓슕ꆣ鿉믳뾤뽨ꆣ끬뇸웟잧ꆣ탳죽졦ꆣ첖黩쪮컥졦죋ꆣ�녔薄틔臭뽨뗀
듎ꆣ뻆죢꺅뻟ꆣ왣쪁齯쓤ꆣ쫰쫗풻ꆣ뢱풻쪽ꆣ薢활풻럻�ꆣ쇮쿂횮죕ꆣ퇽髢
�앤ꆣ쿂폞럐ꆣ�쎰볩�ꆣ놼ퟟ엑쏼ꆣ볧쒦�鏴ꆣꂎ쯀뿖ꆣ꺔듋횮镲ꆣ�쫱
헰ꆣ쳯튰轕顉ꆣ롚럼즽마ꆣ틘뻓죋샴ꆣ럖즢뗀슷ꆣ죧듋횮쫂ꆣ럇뗃횮죋ꆣ뷔
퍈쯹슄뛃ꆣ镲�蟺뇆훝뻃ꆣ췵躟화�ꆣ짔짔쁞훁ꆣ뎫뿱莴뿜ꆣ늻迍辈틓ꆣ좻뎣
달쪽횮黩죋ꆣ죡뛸짆�ꆣ늻늻셸ꆣ늻좻ꆣ뫎蒢컄죴蛌튎럻�ꆣ뷔햌裌뙙ꆣ
좭좭틔쫂횮ꆣ틔쮹뛸퇔ꆣ뿉틔횪웤쯹횹틓ꆣ럼틔쉽짏램빓쳬횮뛈ꆣ돧뱻魀횮뗂ꆣ
풪鷉쇷ꆣ맄녕헑쾴ꆣ좻틗쏻횮뗤ꆣ퓚헽룹풴ꆣ릶럇웤죋ꆣ늻뿉볓쏀ꆣ죧쪽컷
쫱횮쫂ꆣ듳릝틑첝좱틓ꆣ뫎쏦쒿틔쟳햞퇉ꆣ횮黩햞ꆣ맔잰ꃮꆣ했쿂첫뎣훘흨ꆣ
늩쪿샮폝훙훘흨풻ꆣ쪽횮퓚컷쫱튲ꆣ죫죋뛺쒿ꆣ웤쫂쫬틓ꆣ만럇郛횮헟쯹쓜럛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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뛸컄웤햓ꆣ邺횮헟쯹쓜엻뻱ꆣ뛸텢웤핦ꆣ쫱횮듋镲ꆣ얮ퟓ킡죋ꆣ틠횪莴铠
횮폐죕ꆣ좻黩웤폃헟ꆣ쓋뻈쯀ꆣ핚웤齯폂쇒횮탄ꆣ쮹뿉틓ꆣ�뿉녍놻웤뢽ک
횮쏻뫵ꆣ죧쪽횮蒢ꆣ볈늻쓜좥ꆣ폖늻쓜쯀ꆣ뿉홞쟳짺몦죊헟튲ꆣ뛸흨풻ꆣ
듳릝틑첝ꆣ齯쓋�퇔驥ꆣ뫎迄슄횮ꆣ횮ퟟ컷뒨튲ꆣ헙쯹틉캷헟쪮钵�춥ꆣ貢
녍骢횮뛸좥ꆣ뛸쪽퓚웤�艽믊횮ꆣئى폐흯돖헟ꆣ荈쏢ꆣ췆螻횮햓ꆣ
葴늻꺔죧쫇쏷틓ꆣ좻뻓듋镲ꆣ폐貢튊캣쫚쏼횮셸ꆣ骢짭돉죊횮뗀풑횮헟ꆣ띑쪽齯
삢즫ꆣ컡늻탅튲ꆣ늻죧쫇ꆣ葴쪽횮좥쾣쇒튲ꆣ샭뫓쓏튲ꆣ솮탻돇튲ꆣ뫎틔齯훒뺴
횮쒿驥ꆣ폞햓횮풻ꆣ쪽튲ꆣ늻벲죎폀횮쒿ꆣ늻벪�횮뿚ꆣ쓋ퟯ튲ꆣ齯췵鞉볒
횮탄ꆣ齯흓풪쫜뚾횮횾ꆣ웤ퟯ튲ꆣ횮랴쳬ퟓꆣ鞉覞쒹ꆣ쓋풻쪽핦튻觴틔뵙웤
탄ꆣ쫰튻틔辈웤蓝ꆣ�웤좻뫵ꆣ�웤좻뫵ꆣ럲죋뎼늻탒쫇ꆣ캩쯀뛸틑틓ꆣ
좻쏏ퟓ풻ꆣ짺컡쯹폻튲ꆣퟔ�틔쿂퓕ꆣ쪹쯀횮틗ꆣ葴췵햏ꆣ샮顉ꆣ폝ꆣ탅ꆣ
늻ퟣ�튲ꆣ틢헟ꆣ貢늻뿉틔뇘쯀췻죋뫵ꆣ쪼늻틔늻쯀ퟯ횮ꆣ틔金짺�횮ꆣ쫇꺐햓
튲ꆣ럲햞헟ꆣ틗웤쏻헟튲ꆣ럲ퟓ풻ꆣ쏻틔돶탅ꆣ늻풻쏻횮뇘뿉퇔튲ꆣ쏻늻헽葴퇔
늻ꆣ틔훁탌셐늻훐ꆣ헽홞듋뛺ꆣ럲�죝틗퓕ꆣ핚풻ꆣ웤쯹늻횪ꆣ쥷죧튲ꆣ
믐횮觴ꆣ흨횮췢齯퇔헟ꆣ釖럇쯹틔푴쪾쫀튲ꆣ앖쳕횃풻ꆣ컥탌컥폃퓕ꆣ퇔
폃탌뇘꺔웤ퟯ튲ꆣ탌웤횫튻镲ꆣꩱ꺔웤ퟯꆣ탌웤탐셸ꆣ뷒횮잧졦쓪驥ꆣ
뾵핡풻ꆣ뺴폃쓋셐ꆣ했틀잰햞黩ꆣ 

  複字諡 

懿德。贈太子郡王重潤。 

節湣。贈太子重俊。景雲元年十月。太府少卿韋湊上疏曰。臣聞王者發號施令。
必法乎天道。使三綱攸敘。十等鹹若者。善善明惡惡著也。善善者。懸爵賞以勸
之。惡惡者。設刑罰以懲之。其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諡以褒貶之。所以勸戒
將來也。斯並至公之大猷。非私情之可徇。故箕微獲用。管蔡為戮。諡者。有臣
諡其君。子諡其父。而曰靈曰厲者。不敢以私而亂大猷也。則其餘安可失衷哉。
臣竊見故太子重俊。擁北軍禁旅。上犯宸居。破扉斬關。突禁而入。騎騰紫禁。
兵指黃屋。孝和移禦元武門。避其銳。兇威既逼。躬出樓門。親降德音。以諭逆
順。而太子據鞍自若。督眾不停。俄而其黨悔非。轉逆為順。或迴兵討賊。或投
伏自拘。多祚等伏誅。太子逃竄。向使同惡相濟以成不道。其為禍胡可勝言。於
時臣任將作少匠。兼通事舍人。明日。孝和皇帝引見群臣。兩淚交集曰。幾不共
卿等相見。其為危懼。不亦甚乎。今聖朝雪罪禮葬。諡為節湣。臣竊惑焉。當時
韋氏逆節未彰。韋則母也。太子豈有廢母之理乎。又非中宗之命而廢。是劫父廢
母也。借使聲言父有桀紂之行。人子無廢殺之理。漢武末年。江充為巫蠱。陷太
子。遂矯節斬充。因敗逃匿。非稱兵詣闕。無逆謀於父。然身死於湖。不葬無諡。
至太子孫立為天子。是曰孝宣。太子方獲葬。諡曰戾。今節湣太子之行比之。豈
可同年而語。其於陛下猶子也。而可諡為節湣乎。伏望改諡。務合禮經。 

惠莊。贈申王撝。 

惠文。贈岐王範。 

惠宣。贈薛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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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恭。贈榮王琬。 

恭懿。贈興王 Ö。 

昭成。贈睿宗皇后竇氏。開元六年正月。太常加後諡曰大昭成。禮部員外郎崇宗
之駁曰。昭成皇后諡。宜引聖真冠後諡之上。而誤加大字。非也。若取單諡配之。
應曰聖昭若睿成。以復諡配之。應曰大聖昭成聖真昭成。且太穆皇后。武德元年
五月。追諡為穆皇后。貞觀元年五月六日。又追尊為太穆皇后。上元中。又追尊
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貞觀年中諡曰文德。上元中。追尊文德聖皇后。即後漢
皇后紀。範煜論明矣。太常議曰。範煜著書。每引帝號。標於後諡之上。自是一
紀事標目。何關連諡舊名。考德撰行。須存本跡。豈有婦人立操。必與夫同。夫
尊婦卑。沒便連諡曰名。不可之甚也。漢諸後單諡者多。陰後曰烈。馬後曰德。
鄧後曰熹。閻後曰思。韋忠所引薄後諡曰高皇后。豈非大謬乎。且桓帝懿獻皇后。
帝諡元非後諡。曰欲將桓帝兩字為懿之諡。其可得乎。入廟稱後。後繫於夫。後
朝稱太。義緣於子。文母既生前之名。文王既沒之諡。周公達禮。豈令夫從於婦
乎。意為太常定之。 

惠文。贈昭容上官氏。景雲二年七月追諡。初。昭容常引弟王昱為拾遺。昱謂其
母鄭氏曰。主上住在房州。則武氏得志矣。今有天命。以能興天之所興。不可二
也。而武三思有異志。天下知之。必不能成。昭容為上所信。而附會三思。誠破
家之徵。願姨思之。鄭以為然。言於上官。上官笑曰。昱之繆言。勿復信之。及
三思被誅。李多祚索韋氏及上官。上官始懼。以昱言有徵。遂乃歸心王室。及草
中宗遺制。引相王輔政。及難作。以草本呈劉幽求。幽求言於元宗。元宗不許。
命殺之。以其有功。故此追贈。開元初。元宗收其舊文勒成集。令中書令張說親
為其序。 

貞烈。贈魯國夫人楊氏。按楊氏。天後母也。 

孔夫子。追諡文宣。殷臣複。追諡忠烈。周太公。追諡武成。 

  朝臣複諡 

컄ꭉꆣ�쮾춽짪蟸릫룟쪿솮ꆣ�腋훝듳뚼뚽颷돉뽨릫蒢죊�ꆣ�첫ퟓ짙놣솺蟸릫
튦돧ꆣ�첫캾늩쇪췵듞풪閥ꆣ뙙늿짐闸탬蟸릫蒢폄쟳ꆣ�쮾뿕�돇뽨릫엡튫쟤ꆣ
�읇훝듳뚼뚽쪼앤뽨릫辈뻅شحمꆣ�쮾춽�믊뽨ퟓ샮鞫ꆣ�짐闸폒荗짤ꮑꆣ
첫뎣늩쪿탬迍흨ꆣ했햞ꮑ컄ꭉꆣ뇸늿쫌색샮�풻ꆣ럲햞쯹틔헑뗂튲ꆣ뗂볈헑
틓ꆣ葴컄齯틔볓퇉ꆣ맊쿠蟸릫ꆣ뛋닙쳘솢ꆣ맑퇔짷탐ꆣ벰뻓첨쮾ꆣ폐탴죋
횮쏀ꆣ폐횪늻魀횮릝ꆣ齯컄죴횮�냎ꆣ齯쏏ퟓ횮쫇럇ꆣ齯�쪩횮죊ꆣ齯홀
횮셸ꆣ좻ퟣ틔띑�쿠튲ꆣ럲컄헟ꆣ듳葴붛뺕쳬뗘ꆣ듎葴鶙즫췵ꆣ훜컄틔훁뗂黩
컷늮ꆣ벾豏틔뗀쫂웤훷ꆣ쿌햞풻컄ꆣ黩쏀齯틔짐튲ꆣ틠퇉폃菉ퟖꆣ좻黩苤퓕ꆣ
론틔菉ퟖ횮햞ꆣ믲폐볦뗂ꆣ튻ퟖ늻ퟣ틔녍쪢뗂횮탎죝ꆣ맊폐菉ퟖ웰퇉ꆣ좻뛸앤
뷼맅ꆣ럇죽듺菉鵨횮쫂튲ꆣ럲앥뗤횮뗀ꆣ탅웤헽ꆣ늻탅웤킰ꆣ뒺쟯횮듳횼튲ꆣ葴
菉ퟖ횮햞ꆣ럇뒺쟯횮헽튲ꆣ맊쿠蟸릫횮햞ꆣ黩컄ퟣ틓ꆣ퇉폃ꭉ퓕ꆣ黩ꭉ뿉틓ꆣ
퇉폃컄퓕ꆣ菉ퟖ볦햞ꆣ론쯹캴폷ꆣ했쿂첫뎣훘흨ꆣ늩쪿탬迍흨풻ꆣꮑ쇮뗂쟥
튎ꆣퟸ쯗ꆣ훎죋뛸짆헾鯑잢ꆣퟷ쿠뛸활쏜컰ꆣ웤뵋쪼쫂�ꆣ꺔镲몱莉ꆣ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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틔뇭�틗쏻ꆣ貍풻컄ꭉꆣ럲컄헟ꆣ龨뫵듳탐ꆣꭉ헟ꆣ�좻룟쏻ꆣ뫏뛸냽횮ꆣ�폐
붛셸ꆣ틠ꩱ�믝컄ퟓꆣ샛钵웤릦ꆣ훁퓙죽ꆣ틔蓱쫂뻽헟ꆣ뷱럮흨ꆣ흨웤齯�
냎ꆣ齯쫇럇ꆣ齯�쪩ꆣ齯홀ꆣ쟒풻뛾ퟖ횮햞ꆣ럇죽듺菉鵨횮쫂ꆣ폞틔黩�횮ꆣ
쯹홞�냎헟ꆣ�늻틔췆鏱좺�ꆣ훂횮춥뫵ꆣꮑ췹쮾뫢ꆣ볈꺔�ꆣ쇷욷쪽
钢ꆣ펢퓚뎯ꆣ죴齯ꪄ냎횮쏷ꆣ葴뫎틔훁듋ꆣ떫죧臭흨맑퇔짷탐ꆣ맊웤뛋헗늻뿉
뗃뛸롑튲ꆣ꺔쿈뎯횮죕ꆣ짏늻욽ꆣ볩뎼췵쫥컄ꆣ짃駠ퟷ엳ꆣ貢몦蟸ꆣ웤튕�
쿠죧齯튲ꆣ�풄쿠뢮ꆣ늻톭앦헂ꆣꮑ틢폻필ꆣ솦만늻ퟣꆣ틆벲룟홸ꆣ졦쟩쯹
驷ꆣ葴쫇럇횮쏷ꆣ쫫듳듋ꆣ럲쯹홞�쪩헟ꆣ퓚뙙ꆣ볒쪩늻벰蟸ꆣ�죋뻽ퟓꆣ轖
郛黩탄ꆣ쒪늻띑컯횮풴ꆣ늼뫱짺횮헾ꆣ헟탴黄뮼ꆣ쏢ퟢꆣ틠볈꺔횮틓ꆣ웤
멖퍈뇓ퟥꆣ틂齯뎣훷ꆣ�쏻뷌헟ꆣ핬葴늻탐ꆣ죴틔럖맂맑횮�ꆣ춬�쪩ꆣꮑ
횮쯹탟퇔튲ꆣ�홞齯퓕ꆣ훁럋릪ꆣ잰흨틑闸웤캢췱틓ꆣ볈돐룟햓ꆣ룒늻
횸쏷ꆣ뗂ퟚ벾쓪ꆣ샮貍黩뺩헗틼ꆣ쫢뛷閃뷓ꆣ�芆齯뇈ꆣ뛸貍틔셷띑슚ꆣ쒪횮
룒럇ꆣꮑ놊풑쯹평ꆣ짏샻몦ꆣ쟒풻ꆣ좡죋뛸캴힇웤횱ꆣ퇉뗃폐ꆣ쫇웤퇔
늻뿉홞횮齯홀틓ꆣ럼틔蟸뎯퓗�ꆣ햞컄뛸볦ퟖ헟ꆣ듺폐죋퇉ꆣ맊랿풪شحم햞풻컄
헑ꆣ뗒죊苜햞풻컄믝ꆣ캺ꆣ쿳쿈ꆣ챋맥ꆣ쯎굚ꆣ辈핦ꆣ듞땶뢦ꆣ腋햞풻컄�ꆣ
蒢죊�ꆣ蒢폄쟳ꆣ튦풪돧ꆣ엡튫쟤ꆣ辈뻅شحمꆣ腋풻컄ꭉꆣ샮풪벇ꆣ택ꆣ腋풻컄
훒ꆣ톦풪뎬풻컄�ꆣ녒金짷풻컄돉ꆣ챋풻컄醗ꆣ韮빕풻컄몆ꆣ웤늻뿉쾤钵ꆣ
죴틔컄냼쏀ꆣ늻틋틔쯻ퟖ엤횮ꆣ葴랿풪شحم뗒죊苜틔붵ꆣ헑믝ꆣ�ꭉꆣ훒�ꆣ돉몆ꆣ
뷔늻뗃웤헽틓ꆣ컒쳆슕쏷컄컯ꆣ뒹뛾냙쓪ꆣ룼좺닅ꆣ끬鍝췵뛈ꆣ�흨쏻횮뗤ꆣ
ꪚ캴뗃훐튮ꆣ늻좻ꆣ뫎�뻚횮黩ꆣ헽쯹홞ꆣ떫꺔햓햞횮꺔럱ꆣ늻틋풑ퟖ횮뛠짙ꆣ
릶폐늻꺔ꆣ튻ퟖ뿉뫵ꆣ죴뷔퓊틋ꆣ뛾ퟖ뫎몦ꆣ죧뻞풴뢽闾莴ئىꆣ샮놱몣詚
웤볎쏻ꆣ쯹퇔훁릫ꆣ죋葴邂럾ꆣ뷱볈풻�쿠ꆣ뛸폖럇횮ꆣ뻽ퟓ웤퇔ꆣ�뗃릶뛸
틑뫵ꆣ죴뛾ퟖ럇죽듺菉鵨횮튎ꆣ葴폖꺐뫵폞쯹豗틓ꆣ럲췾쇒짷ꆣ훜췵횮컄햞
튲ꆣ컄훒컄돉ꆣ鵨ퟦ횮ퟴ쏼튲ꆣ믴맢黩탻돉ꆣ뿗맢黩탻쇒ꆣ훐듺횮蓬뗂튲ꆣ蒢貒
黩헑쇒ꆣ韮�黩컄쇒ꆣ陼뚼횮뚦뎼튲ꆣ낲홞웤齯뛾ퟖ퓕ꆣ魲컄횮黩쏻ꆣ웤셸뛠틓ꆣ
폐붛뺕쳬뗘퇉ꆣ폐훒탅뷓뙙퇉ꆣ폐맑솢늻釘ꆣ裔辊늻놩퇉ꆣ폐쏴뛸뫃豗ꆣ늻遵쿂
蚖퇉ꆣ럲럋튻뛋ꆣ룷폐쯹꺔ꆣ죴뷔�컷늮벾豏횮뗂ꆣ좻뿉띑컄ꆣ葴뫮앣컄늮
驢횮ꆣ뷔늻黩컄틓ꆣ맊핃햞횮훆ꆣ틲镲葥ꆣ폐잰ꃮ흨ꮑ횮탐풻ꆣ黩튻듺횮
쏻뎼ꆣ쮹웤횼驥ꆣ횔짏鋱뙙붛ꆣ엔퍞앦쪷ꆣ薢화蟸뗤ꆣ틔뚨뛾쏻ꆣ했틀잰햞풻컄
ꭉꆣ뇸늿쫌색샮�퓙흨풻ꆣ럲햞헟ꆣ뒺쟯냽�횮횼튲ꆣ훙쓡闸램ꆣ췆轖ꆣ
튻ퟖ냽�ꆣ웤컄ꩱ苷ꆣ쥷폻횸쏷쫂顉ꆣ헑쪾듺ꆣ�횮죋ꆣ重웤邺뛸鍐웤짆ꆣ
맊늻뿉릶ꆣ럲햞튻ퟖꆣ헽튲ꆣ裲쮴폭鲫훜릫헙릫쫇튲ꆣ菉ퟖ럇헽튲ꆣ맊햞램늻�ꆣ
믲죋뎼늻쫘辤헂ꆣ릶돑꺐뛋ꆣ췾쇒짷쫇튲ꆣ믲镲훷횮駠틔릦뗂ꆣ볓뫱뎼튲ꆣ
쪒뫎ꆣ믴맢ꆣ랿풪شحمꆣ캺쫇튲ꆣ늻꺔볓뛸볓ꆣ�튲ꆣ뿗맢ꆣ蒢貒ꆣ톦풪뎬ꆣ샮
풪벇쫇튲ꆣ죽ퟖ�튲ꆣ�믝컄ퟓ쫇튲ꆣ틠햞램쯹늻�튲ꆣ맅뷱ꆣ齯폐튲ꆣ릫쫥컄
ퟓꆣ쫇크뻽횮�튲ꆣ크횮腹훆튲ꆣ늻좻ꆣ펛횮쪧튲ꆣ틔튻짆볓튻ퟖꆣ벴裲쮴폭鲫ꆣ
꺔샛钵쪮ퟖ틔햞ꆣ럲뙙펛럇녍쉽�횮틢ꆣ럇녍탻쓡횮쯹쫶튲ꆣ꺔镲펛튲ꆣ컴
쥮黩쟺앟펛ꆣ웤뗜ퟓ듷쉽ꆣ퓶鍰뾯뚨黩킡듷뙙ꆣ뷱뙙펛쫇튲ꆣ죴녍탻쓡횮쯹쫶ꆣ
벴듷쉽�뗃뛸퓶튲ꆣ컴탻쓡탞뒺쟯ꆣ�쿄늻쓜듫튻푾ꆣ틔횪뙙펛럇녍탻쓡쯹쫶ꆣ
맊듷쉽뗃틔퓶鍰튲ꆣ葴�믝컄ퟓ횮햞ꆣ크뻽腹훆튲ꆣ맅뷱齯폐튲ꆣ럇탻쓡쯹쫶ꆣ
폖뫎ퟣ램퓕ꆣ잰ꮑ뫍쎯탞헻ꆣ쪼뵋齯좱ꆣ뿉홞쏀틓ꆣ훁흨탐뾼릦ꆣ뛸뛈풽뗈
�ꆣ뇈컄돉ꆣ솺컄헑ꆣ캺컄�葴늻�ꆣ뛸햞첖齯닮ꆣ�폃蟸뗤ꆣ쪧뒺쟯횮횼
틓ꆣ쿲헟ꆣ솺钵릫ꆣ뷔붛빝닝쏁ꆣ�틭앤췵ꆣ틔뗀�뻽ꆣ훂뮯잢ꆣ헃ퟆ잧맅ꆣ
퇔횮헟葃좻ꆣ짺뷱뛸틔ꮑجمح횮ꆣ�齯삢탄퓕ꆣ럲钵릫헟ꆣ뷔镲췵룐횮闾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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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횃쏷횮쏀ꆣ맊볓뎣뗤ꆣ틔쏷웤뗂ꆣ틠쯹틔멖뻽뎼횮셸튲ꆣ좻럇헽튲ꆣ駠훆튲ꆣ
죴횮죋ꆣ럇钵�횮뇈ꆣ葴꺔톭뎣틔뇜�뗘ꆣ웤蒢죊�ꆣ톦풪뎬뗈ꆣ볓ퟖ횮햞ꆣ
뷔تى蟸뗤ꆣ뛸쏁辤芐ꆣ퇔횮뿉黩몮탄ꆣ�꺔앥횮黩펖튲ꆣ웤튦풪돧ꆣ쯎굚ꆣ蒢
폄쟳ꆣ믲�쿠튻쫀ꆣ훂훎욽횮뮯ꆣ믲췼짭ꆣ돉훐앤횮顉ꆣ폖�ꮑ횮뇈ꆣ틔
뗤�黩�짆ꆣ틔�벲黩벵邺ꆣ뷔짐뿚黩뇦ꆣ럇쫘뗤둟햓튲ꆣ럲틔뗤�헟뷔黩�짆
튮ꆣ죴좻헟ꆣ葴蟸볒폐쳬쿂뛾냙쓪ꆣ뫎엡탐莀ꆣ듷ꆣ녒迄뗈钵�ꆣꪚ튊띑
镲튲ꆣ톭�훃쫰ꆣ홞黩�짆ꆣ뷔꺐뫵횮쯹슄튲ꆣ폖ꮑ횮늡ꆣ钵퓂뛸뵋ꆣ�苎
벲튲퓕ꆣ뷨쪹苎벲ꆣꩱ뿉�튲ꆣ컴ퟓ슷횮죟쪳볒뎼ꆣ폈폻骢짭ꆣ뛸ꮑ싄첨
�횮훘ꆣ꺔캣횮ꆣ뻓욽葴쿭웤룟뻴뫱떓ꆣ튊캣葴럮짭쒿췋ꆣ틔듋黩쫇럇횮쏷ꆣ
벴뚭뫼횮闸�뛜ꆣ黩췽ퟷ튲ꆣꮑ횮�벲뿉�ꆣ뛸첫뎣앥틔黩뗂ꆣ탅뻽뎼횮셸ꆣ
럇뎣죋횮쯹횪튲ꆣꮑ횮쿂풑샮貍ꆣ한훐웤늡ꆣ뿉홞쏀틓ꆣ좻葴ꮑퟔ쪼쫋ꆣ
훁蚢쫖ퟣꆣ뒹쯄쪮쓪ꆣ驶홇슚ꆣ돖醗ꆣ웤훒튎벤끬ꆣ뿖폐�듋헟ꆣ뷱뗚앥
웤풑샮貍ꆣ캴黩뛠튲ꆣ홞黩홀헟놊틓ꆣ�쓜쪹벳캺폐配즫퓕ꆣ잰�흨ꆣ
죽듺菉鵨ꆣ齯菉ퟖ횮햞ꆣ듋캴豗횮�튲ꆣ齯�쇮뻽횮�짆ꆣ齯쏏�횮쫇럇ꆣ齯컄
ퟓ횮�쪩ꆣ齯훜짡횮홀ꆣ틔ꮑ횮탐쟥뛸齯좱ꆣ뿉홞퇚횮ꆣ늻ퟣ뇦튲ꆣ뷱쯹흨
菉ퟖ횮햞ꆣ틠폖늻꺔웤흨ꆣ맊늻ퟣ돢튲ꆣ잰�횮퇔�튲ꆣ떫菉ퟖ횮햞ꆣ볓뗈횮쏀ꆣ
틔쪒뫎랿풪شحم퇔ꆣ늻퓚ꮑ튲ꆣ�늻쏴ꆣ뛸퇔햞쏀틔믳죋슠ꆣ듋꺔쯹벤뛸늻
욽튲ꆣ뵋늻폻폐틔جمح쪒뫎랿풪شحم횮ퟚꆣ폖늻폻폐퓬듎鑍캺컄�ꆣ튦풪돧ꆣ쯎
굚ꆣ蒢폄쟳횮힕퇔컲훷ꆣ쎯뾃쫢蓬튲ꆣ럲잰�횮뢲ꆣ�쯹틔틗�튲ꆣ잰폐쮾횮
쪧ꆣ폐쮾꺔틔덃횮튲ꆣ늻덃횮ꆣ葴쯬�ꆣ훁腹훆튲ꆣ듋폐蟸횮핝튲ꆣ
죴췾쇒ꆣ짷ꆣ뿗맢ꆣ蒢貒ꆣ톦풪뎬횮춬폭ꆣ鲫ꆣ컄ꆣ커ꆣ쪒뫎ꆣ믴맢ꆣ랿풪
ꆣ캺ꆣ잰폐쮾횮�튲ꆣ횮貣륐쿷헟ꆣ틋폐틔덃횮튲ꆣ늻덃횮ꆣ葴뗤뙙貋腹شحم
틓ꆣ폐쮾늻뿉틔폈뛸킧횮튲ꆣ늻뿉ئى쯹튊뛸쯬�뗤튲ꆣꮑ菉ퟖ햞ꆣ했쿂첫뎣
훘흨ꆣ죴튻ퟖ늻ퟣ녍ꮑ횮쪢뗂ꆣ뇘菉ퟖꆣ葴룒�퓙룦ꆣ뺹迄迍흨ꆣ햞컄ꭉꆣ 

컄�ꆣ�첫캾蟸릫캺ꆣ�쮾뿕푓蟸릫챋맥ꆣ�짐闸ퟳ�쿠莼蟸릫쿳쿈ꆣ�
첫캾轖욽뾤릫쯎굚ꆣ�첫躟퇠蟸릫辈핦ꆣ첫뎣쟤돵햞黩컄�ꆣퟳ쮾색훐韮늮췾
풻ꆣ햞헟ꆣ뗂횮뇭ꆣ탐횮�ꆣ貢틔벤蓮쯗ꆣ饺쫸쏻뷌ꆣ만齯첓흵ꆣ쫇듦貍ꆣ
鳊辈핦셔쿠훆ꆣ늻썃벚캢횮죋ꆣ맔훜짷횮횼ꆣ폖훂쫋훆ꆣ탐첝냫쪯ꆣ럀
훜짭ꆣ캴쏢맏샮횮쿓ꆣ뛸햝놊뛠횮뿚ꆣ쟒폱횮폐ꆣ짐뿉쒥튲ꆣ죋횮쮹ꆣ퇉뿉
튲ꆣ햞풻컄�ꆣ뫎돉蓱뻚ꆣ했쿂첫뎣ꆣ룼鏾탐쫂뚨햞ꆣ릤늿쫌색辈뻅شحم폖흨ꆣ
했틀첫뎣黩뚨ꆣ놊햓캴魑ꆣ짏黩훆놮컄ꆣ�햞풻컄�ꆣ놊흨쪼뚨ꆣ�첫뢵듞땶뢦ꆣ
�첫ퟓ첫躟얣즮죦ꆣ듳훐쪮죽쓪쪮뛾퓂ꆣ훐闸쫌색욽헂쫂냗쏴훐ꆣ짏쫨했탐�햞ꆣ
짏迄횮ꆣ했쿂첫뎣햞횮ꆣ 

컄�ꆣ�뙙늿짐闸폀앤뽨릫폝쫀쓏ꆣ�퍞쪮뛾쓪쪮튻퓂ꆣ폝쫀쓏豗빃맅뷱ꆣ탐
멖뵋쪼ꆣ훁킢훒횱ꆣ쫂뛠뫪틦ꆣ틗쏻횮뗤ꆣ틖폐앦헂ꆣ잰햞�ꆣ캴녍웤쏀ꆣ뿉
햞풻컄�ꆣ�첫躟蟸릫쏧镸쟤ꆣ돵ꆣ첫뎣햞黩�ꭉꆣ벰돶ꆣ룄黩컄�ꆣ�쮾
춽샮믘ꆣ�첫캾췵웰ꆣ 

컄헑ꆣ�첫캾솺蟸릫랿풪شحمꆣ�쮾춽ꆣ 

컄훒ꆣ�짐闸폒荗짤뫓쓏뽨릫쯬솼ꆣ�첫ퟓ짙뢵쟥쮮뽨쓐샮풪벇ꆣ�첫ퟓ짙躟
틋뽨ퟓ택ꆣ�쮾춽뾤릫헦쟤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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컄뾵ꆣ�첫뎣쟤뗔뽨릫쇁ꆣ 

컄믝ꆣ�쮾뿕솺蟸릫뗒죊苜ꆣ 

컄醗ꆣ�짐闸폒荗짤푓蟸릫챋ꆣ�첫캾크蟸릫뛅鵵ꆣ 

컄돉ꆣ�읇쓏듳뚼뚽鵏뽨늮녒金짷ꆣ 

컄킢ꆣ�뙙늿짐闸췵ꮑꆣ 

컄몆ꆣ�쮾춽韮빕ꆣ돵첫뎣햞韮빕黩컄�ꆣ뇈늿색훐챋뛋풻ꆣ맅헟쏀邺齯쮽ꆣ
냽�뇘꺔ꆣ貢틔볎짆뛸췋邺ꆣ黩쇐뇙횮쏷뗤튲ꆣ뿉늻짷驥ꆣ뷱횔풔잰햞ꆣ컄�헟ꆣ
민램뾼쫂ꆣ뿖럇맢퓊镲햓ꆣ끬鍐臭펖틓ꆣ럲뗀뗂늩슄풻컄ꆣ쟥냗쫘릝풻�ꆣ쟒풪
�앣쮾춽폑뺴쫢짮ꆣ췆黩헟ꆣ쫗앥쟥튪ꆣ죋쒪앣뺩ꆣ벰쮾춽貙췻鵵룟ꆣ�캷웤
뇆ꆣ폖횪�规빖뱯ꆣ탄뛾뻽ꆣ볈釖웤틉ꆣ틲뛸쫨ꆣ폐뿚뷔횪�邺ꆣ뛸ꪚ퓸
齯튻퇔ꆣ믲폐끬�횮邺ꆣ흃룦캴쏷ꆣ놧한ퟸ램헟ꆣ쮾춽镲뻓짏쇐ꆣퟠ�럇ꆣ늻
쓜틲듋엻훔헽푾ꆣ좫횾쪿횮쏼ꆣ슶莴뷆횮쮽ꆣ뛸쓋낲ퟔ첩ꆣ莞��죕ꆣ쪹풪�
떜듳鳧짭ꆣ뺹蓚쉽짏럀쯅횮酝ꆣ�쫘릝늻튮ꆣ�金뗀齯뚾튮ꆣ럇홞컄�틠쏷틓ꆣ
풪�貢활늻훒ꆣ�쉽뇎슔ꆣ蛝뛷쿂ꆣ헐풹짏ꆣ쪹놱죻죋蓚ꆣ폐�镲횮쫹ꆣ
컷붼첔죫ꆣ齯轴黄횮믝ꆣ듅탏裔셸횮쪿ꆣ貢쯀迍짺ꆣ솺쯎苻틄횮죋ꆣ믲몮믲ꆣ
쯑푌탴ꆣ훐췢쯹벱ꆣ�뷔뵞횮ꆣ쪹췵鷉늻벰쿂ꆣ黩탐슷쯹驕ꆣ뛸韮릫꺔쉽짏
빓탂횮镲ꆣ뻓쳬쿂뗃�횮췻ꆣ한틋늻�뵋죕ꆣ퓬듎쯙퇔ꆣ쓋쇈볅웰컲ꆣ뷻횃ꆣ
쪳졦횮�ꆣ첓돐튻탄횮ꆣ쪹럀뫓횮죋ꆣ볒슄닉잊횮驕ꆣ뷼뗩화틘ꆣ뛠앤웭뢸
횮酮ꆣ�듈믝郛죋뫵ꆣ볈풻늻듈늻믝ꆣ뫎틔홞횮컄ꆣ폐폐뚾ꆣ뫎틔홞횮�틓ꆣ
맅헟ꆣ화뫮폐蟸ꆣ쟤듳럲폐볒ꆣ짏틔裳ퟦퟚꆣ쿂틔첎ퟓ豏횮셸튲ꆣ韮릫驶첎뫱�ꆣ
죋홞죥ퟚꆣ퓸늻솢볒ꆣ폖齯쮽轒ꆣ貎쪹죋쫀뺴ퟦ횮뙙ꆣ캻顏齯변뙛횮豭ꆣ랲퓚
틂맚ꆣ핬늻驕뫞ꆣ폖맔듳셸뿋뻍ꆣ鲡죊뷓뙙횮셸틓ꆣ풻컄앣�ꆣ뿉틔흨ꆣ쉽죋
솢햞ꆣ폐릫齯쮽ꆣ쯹틔훜탻늻룒쮽뢸ꆣ햞풻薖ꆣ鵨탻늻룒쮽ퟦꆣ햞풻ꆣ냙
췵쏷훆ꆣ쇐쉽춨葴ꆣ릫쫥컄ퟓ폐쯀크횮릝ꆣ탞냠훆횮쟚ꆣ짧늻죨ꆣ랽뻓듋햞ꆣ
벰첫ퟚ돵ꆣ캺릫폐뿯뻈릫횱횮훒ꆣ훐ퟚ쒩ꆣ챋맥폐놣낲늻詚횮릝ꆣ쯹틔화�
짵놊ꆣ햞컄�헟ꆣ늻�钵릫ꆣ훁퇠蟸릫辈핦ꆣ쿈뎯�쓜ꆣ쏻릝헑훸ꆣ쪡쮾짐홞
늻뿉ꆣ훁뷱죋맊띑횮ꆣ평쫇퇔횮ꆣ퇉뿉뇈뗂ꆣ했첫뎣ꆣ룼풔쯻햞ꆣ틔쫘辤헂ꆣ
쫼뫵쟠쪷횮륐ꆣ늻맔훜鵨ꆣهى좪횮믪ꆣ쏢配챋캺ꆣ듳驶쪮뛾쓪뛾퓂뛾쪮뛾죕ꆣ
葥햞黩컄몆ꆣ�쮾뿕썃ꆣ 

�컄ꆣ�첫ퟓ첫놣톦풪뎬ꆣ 

뺰커ꆣ�쮾춽크蟸릫샮뺸ꆣ 

�커ꆣ�첫캾펢蟸릫샮蓞ꆣ 

훒커ꆣ�쮾춽뛵蟸릫캾�뺴뗂ꆣ�첫躟럚뾤췵맹ퟓ荸ꆣ�첫躟컷욽뾤췵샮ꆣ 

읦커ꆣ�첫뢵놱욽뾤췵굪ꆣ�첫躟蒢鷺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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커쇒ꆣ�첫캾믴蟸릫췵쮼뙙ꆣ 

훒ꭉꆣ�첫躟캺蟸릫엡맢춥ꆣ풪뛾쪮죽쓪ꆣ늩쪿豏틔웤폃톭�룱ꆣ럇ꪄ蓱횮
뗀ꆣ했햞黩뿋ꆣ맢춥앣쪒늻蕦ꆣ镲죋틔黩쾣틢짏슄ꆣ쳘쿂푴�햞맢춥풻훒ꭉꆣ 

훒몆ꆣ�첫캾낲뚨췵커�ꆣ 

훒쇒ꆣ�훐즽뾤릫췵門ꆣ�첫ퟓ짙뢵톦뺰쿉ꆣ�첫캾뛎탣貍ꆣ앤풪풪쓪뛾퓂햞훒
쇒ꆣ돵ꆣ훬鮁녉鏾豭튲ꆣ鮁틔탣貍蝌黩鯜풭릝뛈ꆣ뗃쪿탄셔뇸駠ꆣ틔黩탮
醍쟒뻃ꆣ뇘뿏춬邺ꆣ쓋헙앣활ꆣ탣貍돵푰迄횮ꆣ핦듳貢蒢몣�ꆣ뫎쏷뙙ꆣ튦쇮
퇔ꆣ에맙퓀ꆣ춬활骢鮁ꆣ틔뇸펭돋�ꆣ죽죋헟ꆣ뷔탣貍�쯹ꪄ폶ꆣ쯬뷔푓홚ꆣ
鮁镲잲웤貢镆ꆣ늽죽잧ꆣ벲�럮쳬ꆣ镲쥮هى횮훐ꆣ캴폐커苤ꆣ탣貍틔黩ퟚ
짧횮캣ꆣ웚뿌ꆣ쓋쪹죋ퟟ홉蹛ꆣ뷌웤론쇮퇔펡ꆣ늻쯬ꆣ쓋틔쮾�펡떹펡럻
틔ힷ뇸�ꆣ훁싥ꆣ뗃ꆣ쒪뇦웤펡ꆣ믌뛸�ꆣ탣貍홞몣�뗈풻ꆣ镆횮臭ꆣ컡
齯틓ꆣ컒꺔횱늫骢鮁ꆣ늻뗃葴쯀ꆣ뵋늻쓜쿲듋�띑뎼ꆣ쓋앣몣�뱳ꆣ쫂벱黩ئى
쁞ꆣ뛸쇮퇔쏷뙙醪췢ꆣ쏷죕ꆣ鮁헙탣貍흨쫂ꆣ풴택ꆣ튦쇮퇔ꆣ샮ퟓ욽뷔퓚ퟸꆣ
탣貍죖럾ꆣ앣택腋쾥ꆣ핚훁�캻ꆣ탣貍늪좻뛸웰ꆣ裌택췳ꆣ詚웤쿳ꆣ詞�뛸잰ꆣ
췙鮁쏦ꆣ듳셒풻ꆣ뿱�ꆣ컡뫞늻铘죪졦뛎ꆣ컒�迄죪랴튮ꆣ쯬鏴횮ꆣ鮁앥뇛ퟔ몴ꆣ
쁵훐웤ꆣ쇷톪��뛸ퟟꆣ莴춽뛵좻ꆣ돵늻룒蓓ꆣ뛸몣�뗈늻훁ꆣ탣貍쓋풻ꆣ컒
늻춬죪랴ꆣ뫎늻骢컒ꆣ莴ئى좺훁ꆣ쯬폶몦퇉ꆣ훁쫇볓냽�ꆣ�첫躟췵커뾡ꆣ�첫
캾辈퓊짬ꆣ 

훒觑ꆣ�鍐훝듳뚼뚽냽蟸릫뛎횾풪ꆣ�훝듌쪷욽풭뽨릫蒢룐ꆣ 

훒킢ꆣ�짐闸폒荗짤�蟸릫�ꆣ 

훒�ꆣ�쮾뿕�蟸릫튊쯘ꆣ 

훒믝ꆣ�釴늿짐闸첫풭뽨릫췵솊ꆣ 

훒폂ꆣ�커췾뾤췵샮쯃顉ꆣ 

훒썃ꆣ�첫뢵蟸릫鳪ꆣ�첫ퟓ첫躟췵첎듦ꆣ�퍞�죝쪹韮迍맢ꆣ 

�ꆣ�쮾뿕쯎蟸릫쪒걲ꆣ첫뎣돵햞풻뗂ꆣ짐闸쪡햞풻썃ꆣ첫ퟚ틔틗쏻횮뗤ꆣ뇘
뾼웤탐ꆣ쪒걲탔뛠닂�ꆣ폐쪧웤헦ꆣ룼鏾貍햞풻�릫ꆣ 

�쓂ꆣ�릤늿짐闸릠뾤쓐辈춢ꮕꆣ�쮾뿕샮ثهꆣ 

�썃ꆣ�짐闸폒�쿠캺뽨릫뛅ꆣ돵햞�썃ꆣ폒쮾虔췢색蒢춬镎ꆣ뚼맙虔췢색
뾵솮풻ꆣ폐훒킢횮쏀ꆣ첫뎣쯹햞ꆣ늻녍웤탐ꆣ늩쪿엡뾂裌풻ꆣ뛅짐闸췹틔쒫
뽜쫜슚ꆣ쫂럮蟸ꆣ늻뗃黩킢ꆣ했틀앦黩뚨ꆣퟓ킢폑풄푖ꆣ짏슄ꆣ뛸룼쇮
쯹쮾풔뚨ꆣ뺹햞풻�썃ꆣ 

�몆ꆣ�첫뢵魆蟸릫샮쏣ꆣ�쮾춽샮랪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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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쇒ꆣ�쫌훐鵽뒨뽨릫ꆣ�뇸늿짐闸녒�ꆣ첫뎣늩쪿ꪚ뫼벰흨풻ꆣ녒�蒂틣
飣훒ꆣ횱랽뛸쟥ꆣ蓮뺫샴쫂ꆣ쯹뻓뿉뱯ꆣ쳬貚쪮쯄�ꆣ싥쿝魝ꆣ镲陼뺩죋쪿ꆣ
샇승ꆣ쏍뮢쒥퇀ꆣ뛸ꂎ웤죢ꆣ뻓캻헟뷔폻놣탔쏼뛸좫웞ퟓꆣ믲뢂쿈닟ꆣꂎ
쎓ꆣ믲늻遵릶믮ꆣ룊녉좪ꆣ�ꪚ헽짭쫘캻ꆣ헌셸늻좥ꆣ틔쯀좫릝ꆣ쫄늻죨
짭ꆣ蓝뺽솦쟼ꆣ틔뎯럾뻍쯀ꆣꩱ뾶뾮钵�靮횮ퟯꆣ퍞헟막郼ꆣ�늻힃즫ꆣ컷쏦
�뻽ꆣ뛸쫜몦ꆣ맅쇒쪿ꆣ랽횮헟틓ꆣ믲풻ꆣ싥횮듦췶ꆣ닙뇸헟貍죎웤뻌ꆣ
럇裌램샴쯹쓜뾹ꆣ躟钡貢놼ꆣ좥횮뿉튲ꆣ캯짭뿜힇ꆣ틔쯀핬醻ꆣ�틔黩늻좻ꆣ폂
헟뙒뛸훒헟쫘ꆣ뇘짧쫇크ꆣ葴쯀짺틔횮ꆣ캣뛸좥횮ꆣ쫇훇쏢튲ꆣ훒뫎폐ꆣ�
쾢骢짭镸ꆣ늻쪳웤퇔튲ꆣ훙평뵙쁴크ꆣ늻뇜웤튲ꆣ풪�쟚웤맙뛸쮮쯀ꆣ쫘
캻뛸췼�튲ꆣ늮벧듽쒷뛸믰쯀ꆣ쿈뙙뛸짭튲ꆣ뇋쯄죋헟ꆣ쯀횮죕ꆣ뷔쫂齯텡ꆣ
럲�郛쯀뛸�떜ꆣ틔黩쯀�셸뛸뻨짺ꆣ맅쪷闸횮ꆣ쪹쫂뻽헟蓱ꆣ좻葴떓즽腹듳
텙�ꆣ�솮달횮죎ꆣ쟐풪�횮맙ꆣ럖맙쯹쁍ꆣ늻놣쒷ꆣ쓦ئى뇸췾ꆣ쇒
쮮믰ꆣ쮹镲튲ꆣ앣쓜裌룉룪헟춬웤슾솦ꆣ췬횮늻臭ꆣ췆횮늻좥ꆣ�늻틔躟뿉첝ꆣ
쏢늻뿉릶ꆣ짭뿉骢ꆣ릝늻뿉詚ꆣ맊좫웤쳘닙냗죐횮쿂ꆣ쫫앣럲金낲춵짺헟ꆣ춬
웤셸ꆣ횔낸햞램ꆣ衄蟸췼쯀풻�ꆣ뇼뗂ퟱ顉풻쇒ꆣ�裌醗죖횮ꆣ횾랪췵쫒ꆣ
뿉홞衄蟸蟸캣ꆣ늻쓜헼뛸쁞횮틔쯀ꆣ뿉홞췼쯀ꆣ驶맙쪮튻죎ꆣ퇔뇘헽ꆣ쫂뇘맻ꆣ
뛸쟥릝늻鏏ꆣ좥횮죴쪼훁ꆣ뿉홞뇼뗂ꆣ쿈هى틔횱뗀ퟴ镲ꆣ�쯃횮훒벃ꆣ뿉홞ퟱ
顉ꆣ했햞풻�쇒ꆣ迄횮ꆣ 

�醗ꆣ�첫뢵�ꆣ 

썃鲡ꆣ�첩훝뚼뚽욽췵뺴閟ꆣ 

헑뚨ꆣ�첫뎣쟤뫓陼뾤릫톦푇ꆣ 

릧썃ꆣ�틦훝듳뚼뚽뫓陼뾤뫮辈볎�ꆣ�맊탌늿짐闸폒荗짤샮�ꆣ 

ꭉ쓂ꆣ�첫캾벽蟸릫엡쏡ꆣ 

쿥鲡ꆣ�釴늿짐闸쪷쉐ꆣ 

몆金ꆣ�뢮荸춬죽쮾췵국ꆣ 

돉썃ꆣ�첫놣辈퇓�ꆣ�첫뢵톦욽ꆣ 

읦췾ꆣ�쮾뿕샮풪햏ꆣ 

ꭉ커ꆣ�첫躟辈쎯헑ꆣ 

췾커ꆣ�탻커릝뛈쪹蒢풪ퟴ�쮾춽룟돧컄ꆣ 

훒쓂ꆣ�첫놣蟀헰ꆣ�첫뢵췵뺰돧ꆣ 

쿥커ꆣ�첫캾蒢컲ꆣ 

뺴폂ꆣ�쮾뿕샮헑뗂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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틣폂ꆣ�뙙늿짐闸듞齯푶ꆣ 

훒鲡ꆣ�쮾춽커풪뫢ꆣ�맊훝릝뛈쪹첫躟쳯뫪헽ꆣ 

�믝ꆣ�뙙늿짐闸蒢춨ꆣ 

�킢ꆣ�첫ퟓ첫놣駠앖ꆣ�첫躟듞낲鶓ꆣ�쮾뿕韮鱒ꆣ 

탻醗ꆣ�쮾뿕뛅هى집ꆣ 

탻몆ꆣ�샴늿짐闸듞�ꆣ 

뺰쿥ꆣ�쮾춽췵쪿�ꆣ 

�쓂ꆣ�첫캾黵훘퓊ꆣ 

풪뺸ꆣ�첫뢵�떢ꆣ 

릧믝ꆣ�첫뢵뚭镸ꆣ�쮾춽록틗횱ꆣ 

뾊ꆣ�짐闸폒荗짤빒ꆣ늩쪿蒢뛋럲햞춨ꆣ늩쪿釗낲迍햞黩뾊ꆣ 

커쇒ꆣ�쮾춽쟺맥ꆣ 

낲몆ꆣ�첫뢵뛅폓ꆣ돵ꆣ첫뎣늩쪿쇸醪튎햞폓훒몆ꆣ늩쪿캾�럚폖흨풻ꆣ폓횮貒
죝뗃놊ꆣ좫뫍�맢ꆣ늻늡컯ꆣ웤쓜뾼뵋ꆣ뗃늻黩貒죝뫵ꆣ뫍뫃늻ꂎꆣퟔ놰쫋
뛸顏훘죎ꆣ튻탄훎틔믝컯ꆣ鶍탐솮헽ꆣ죋齯폈풹ꆣ뗃늻黩튻뗂늻킸뫵ꆣ했햞黩
낲몆ꆣ 

鲡ꆣ�뇸늿짐闸녒ꆣ 

돉뽶ꆣ�맊훐闸쫌색춬훐闸쿂욽헂쫂풪�ꆣ첫뎣늩쪿듞짘했햞풻믄ꆣퟳ쮾색훐
뫪뺰했쿂첫뎣훘흨ꆣ늩쪿췵퇗룄햞돉뽶ꆣ뛾흨붻돖ꆣ맊쫂늻탐ꆣꂖ첫뎣췵辩
췾흨풻ꆣ풪�햞돉ꆣ葴늻뗃黩뽶ꆣ햞뽶ꆣ葴늻뗃黩돉ꆣ돉뽶볦쪩ꆣ쏀邺تحج훂ꆣ뾼
횮뎣램ꆣ貍늻춨붛ꆣ럲쪒걲햞�ꆣ푴쏼볓ꆣ쫂돶뛷훆ꆣ늻뿉鏾틀ꆣꂖ듞짘틔
욽薖햞韮퇗ꆣ틔觑뾊햞틁짷ꆣ듋뷔믳�ꆣ믬쿽늻뿉횮컄ꆣ풔퓚흨ꆣ뷱쏷웤
핦ꆣ뿖할臭ꆣ쫂貋늻裳ꆣ 

욽薖ꆣ�맊ퟳ荗짤韮퇗ꆣ돵햞썃鲡ꆣퟳ�뿗釨ꆣ했쿂첫뎣훘흨ꆣ첫뎣늩쪿듞짘했
햞풻욽薖ꆣ탌늿쫌색蒢늮왣폖ꆣ했쿂첫뎣룼볓흨뚨ꆣ첫뎣캴裳ꆣ 

觑뾊ꆣ�첫ퟓ첫놣틁짷ꆣ듞짘했햞풻觑뾊ꆣ샴늿짐闸앖흨ꆣ캴裳ꆣ 

탻커ꆣ�첫躟릠쾣뎯ꆣ첫뎣늩쪿뚨했햞훒커ꆣ뙙늿虔췢색췵풴훐ꆣ했쿂첫뎣
훘뚨ꆣ첫뎣했죧잰햞훒커ꆣ췵풴훐훘ꆣ늩쪿췵�룄햞탻커ꆣ캴붛闾흨슄ퟠꆣ맊
늻�웤컄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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릧�ꆣ�뙙늿짐闸تحج펳ꆣ�쮾춽샮벪뢦ꆣ첫뎣했햞벪뢦풻릧�ꆣ늩쪿캾�럚했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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킢쓂ꆣ�ퟳ荗짤韮쯃迍ꆣ 

헑쿥ꆣ�첫ퟓ첫躟듞衁ꆣ 

�觑ꆣ�짐闸쇮셟뵂췾ꆣ 

  雜錄 

貞元十一年。司徒馬燧葬。有司諡曰景武。上曰。景。太宗皇帝諡。改莊武可也。 

元和三年。鎮州王士貞薨。其子承宗不順。不加諡。太常博士馮宿。以為懷柔之
義。不可遺其忠勞。請加美諡。從之。 

其年正月。中書門下上言。故中書令漢陽郡王張柬之。故侍中平陽郡王敬暉。故
中書令扶陽郡王桓彥範。故中書令博陵郡王崔元暐。故中書令南陽郡王袁恕己等
五人。得史館報。並未有諡。詔。張柬之等皆書勳國史。配饗廟庭。賜諡易名。
義光百代。宜令所司。即與定諡聞奏。時柬之曾孫曛。以諡事詣中書陳訴。宰臣
上聞。因令有司授曛官。四月。有司奏。上功臣五王諡諡議。請諡張柬之為文貞。
桓彥範為忠烈。敬暉為貞烈。崔元暐為文忠。袁恕己為貞烈。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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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二月。考功奏。當司三品以上。準格合請諡官。準貞元七年格文。奉寶應二
年正月十八日敕節文。佐史錄行狀。陳請考功詳覆訖。下太常定諡者。近日以來。
撰錄行狀。多非佐史。既乖事實。又違格文。伏請從今以請諡行狀。準敕文須是
佐史。敕旨。宜令門下佐史撰錄行狀。以憑詳覆。 

十四年。都省奏。請諡家子弟及門生故吏。請立限。未葬以前陳狀。其家在遐遠。
及別有事故者。任至一年內陳狀。到考功一月內檢勘。下太常禮院。受牒後。一
月內定牒報考功。毓德邱園。節行特異。無官及位卑者。任所在長吏奏請。仍許
不拘年限。未立節限以前。合請諡未請者。家在城者。任六箇月內於所司申請。
家在外者。亦許至一年內申請。立節限後。如過限久。全不請諡。其中有善惡尤
著。可存勸誡。請委考功訪察行實。便請牒下太常禮院定諡。庶使善必見稱。惡
無倖免。都省奏。伏準太常博士李虞仲奏。凡官秩合得請諡者。必先葬期請於考
功。牒送太常寺禮院。與後一月內定諡者。伏奉三月二十五日敕。宜令尚書都省
與考功及太常禮院更審條流。明立節限聞奏者。今與考功郎中蕭祐。太常博士李
虞仲等商議。具條流節限如前。敕旨。依奏。 

 

唐會要 

 

唐會要卷八十一 

  勳 

舊制。勳官上柱國已下。至武騎尉為十二等。有戰功者。各隨高下以授。岑文本
謂資高而勳卑者。皆從卑敘。至貞觀十九年四月九日。太宗欲重征遼之賞。因下
制。授以勳級。本據有功。若不優異。無由勸獎。今討高麗。其從駕爰及水陸諸
軍。戰陣有功者。並特聽從高品上累加。六軍大悅。 

顯慶元年九月二十二日。置驃騎大將軍。為武官散位。從一品。 

五年八月制。郡公出身。品正六品下。縣公從六品上。侯正七品上。伯正七品下。
子從七品上。男從七品下。 

龍朔五年七月詔。諸王子承嫡者封郡王。出身從四品下。眾子封郡王。出身從五
品下。 

鹹亨五年二月。以國初勳官名號。與今日不同。乃下詔申明。各以類相比。武德
初光祿大夫。比今日上柱國。左光祿大夫。比柱國。右光祿大夫及上大將軍。比
上護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將軍。比護軍。銀青光祿大夫及上開府。比上輕車都尉。
正議大夫及開府。比輕車都尉。通議大夫及上儀同三司。比上騎都尉。朝請大夫
及儀同。比騎都尉。上大都督。比驍騎尉。大都督。比飛騎尉。帥都督。比雲騎
尉。都督。比武騎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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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龍元年十月三日敕。賜爵勳階與國公者。累至郡公外。餘爵聽迴授子孫。若制
敕四階。先是三品已上者。每階迴賜爵一級。如及郡公外。亦許迴授。即計階至
正六品上。及正四品上。准格例未合入五品三品者。每一階迴賜勳一轉。 

開元十七年十月。諸敘勳應加轉者。皆於勳官上加。若無勳官。一轉驍騎尉。敘
三品於飛騎尉。敘四品於雲騎尉。敘五品巳下於武騎尉。敘其官。當及免官。免
所居官計。隆卑於此法者。聽從高敘。司勳格。加累勳。須其小勳攤銜送中書省
及門下省勘會。並注毀小勳甲。然許累加。授武騎尉。每一轉加一等。諸勳官犯
除名應敘者。二品於驍騎尉敘。 

二十四年二月五日敕。諸刺史縣令。與朕共治。情寄尤切。等數宜加。諸州都督
刺史。五府長史都護。及縣令。每有制加勳階賜物。並同京官。 

太和四年五月十五日。司勳奏。應考少未合敘三品階人。准格請迴階充勳者。每
階聽迴勳充一轉。如申文解到省。檢勘差錯。其勳便請落下。 

會昌五年正月制。上柱國。前代勳謂之八柱國。品居第一。宜峻寵章。自後非特
恩。不在累敘之限。 

天祐二年六月十六日敕。司勳所掌勳。及十二轉。上柱國。柱國。上護軍。護軍。
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上騎都尉。騎都尉。驍騎尉。飛騎尉。雲騎尉。武騎尉
等勳。有遷陟以顯勤勞。近年已來。止述柱國。恥轉輕車。殊不知上柱國已比二
品。上輕車已比四品。官既敘烈。勳亦近隆。今後宜復故事施行。庶止僥倖之路。 

  階 

舊制。敘階之法。有以封爵。謂嗣王郡王。初出身從四品下敘。親王諸子封郡公
者。從五品上。國公縣公侯及伯子男。遞減一等。有以親戚。謂皇帝緦麻已上。
及皇太后周親。正六品上敘。皇太后大功親。皇后周親。從六品上。皇帝袒免。
皇太后小功緦麻。皇后大功。正七品上。皇后小功緦麻。皇太子妃周親。從七品
上。外戚各依本服降二等敘。娶郡主。正六品上。娶縣主。正七品上。郡主子出
身。從七品上。縣主子。從八品上敘。有以勳庸。謂上柱國正六品上敘。柱國已
下遞減一等。有以資蔭。謂一品子。正七品上敘。至從三品子。遞降一等。四品
五品各有從正之差。亦遞降一等。從五品並國公子。八品下敘。三品已上蔭曾孫。
五品已上蔭孫。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贈官降正官一等。散官同職事。若
三品帶勳官。即依勳官品。同職事蔭。四品降一等。五品降二等。郡縣公子准從
五品孫。縣男已上子。降一等。勳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後子孫。准正三品
蔭。有以秀孝。謂秀才上上第。正八品上敘。已下遞降一等。至中上第。從八品
下。明經降秀才三等。進士明法甲第。從九品上。乙等降一等。若本蔭高。在秀
才明經上第加本蔭。四階已下。遞降一等。明經通二經已上。每一經加一階。及
官人通經者。後敘加階亦如之。凡孝義旌表門閭者。出身從九品上敘。有以勞考。
謂內外六品已下。四考滿皆中中考者。進一階。每中上考。又進一階。每一上下
考。進兩階。若兼有下考。得以上考除之。應入三品五品者。皆待別制而進之。
不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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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封元年正月十日敕文。內外官九品以下。加一階。七品以上。宜加一階。八品
已下。更加勳官一轉。泛階自此始也。至宏道元年十二月四日赦文。見任內外官
五品已上經四考。及守五品經三考。六品以下計滿三考。政有清勤。狀無私犯者。
各加一階。 

 蘇氏記曰。乾封以前。未有泛階之恩。應入三品者。以恩舊制特拜入五品者。
因選敘計階至朝散大夫已上。奏取進止。每年量多少進取。餘並從本品授官。若
滿三計至者。即一切聽加。自乾封已後。有泛階入五品三品。 

永淳元年正月。詔曰。比來文武官計至三品。一計至者。多未甄擢。再計至者。
隨例必升。賢愚一貫。深乖獎勸。今後一計至已上。有在官清慎。材堪應務者。
所司具狀錄奏。當與進階。若公正無聞。循默自守。及未經任州縣官。雖再經計
至。亦不在加階之限。 

萬歲通天元年七月四日制文。武官加階應入五品者。並取出身歷十三考已上無私
犯。進階之時。見居六品及七品已上清官者。應入三品。取出身二十五考已上。
亦無私犯。進階之時。見居四品者。自外縱計階應入。並不在進階限。其奇才異
行。別效殊功者。不拘此例。至開元十一年二月五日敕。自今以後。泛階應入五
品。以十六考為定。及三品。以三十考為定。其名賢宿德。及異跡殊狀。雖不逢
泛階。或應遷改之次。年考與節限同者。亦以名聞。仍永為常式。至其月二十八
日。內外官承泛階應入五品者。制出日。經三十考。見任四品官。本階正四品上。
其考須先已申考訖。階須已授告身。其新考雖未校成。檢勘無勾留私犯。亦許通
計為考。其殿中侍禦史。補闕。詹事。司直。京兆河南府判司。太常博士應入品。
並同六品官例。 

證聖元年。懷州獲嘉縣尉劉知幾上表曰。臣聞君不虛授。臣無虛受。授受無失。
是曰能官。又曰。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皆聖賢之通論也。惟漢世有賜爵一
級。恩澤封侯。此乃曠古殊恩。千載一遇。非是頻煩渥澤。每歲常行者也。今皇
家始自文明。迄於證聖。其間不過十餘年耳。海內具寮。九品以上。每歲逢赦。
必賜階勳。無功獲賞。徼倖實深。其釐務當官。屍素尤眾。每論說官途。規求仕
進。不希考第取達。唯擬遭遇便遷。或言少一品未脫碧衣。待一階方被朱服。遂
乃早求笏帶。先辦衫袍。今日禦則天門。必是加勳一轉。明日饗宣陽觀。多應賜
給一班。既而如願果諧。依期必獲。得之者自謂己力。受之者不以為慚。至於朝
野宴聚。公私集會。緋服眾於青袍。象板多於木笏。望自今後。稍節私恩。使士
林載清。人倫有敘。 

聖歷二年三月制。有能通九經者。特授朝大夫。通三經已上者。進兩階。並隨材
擢用。神龍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敕。六品已上官。緣州縣改入上中下階品。與元授
不同者。宜依舊任考滿日。依本資選敘。不須改動者。 

開元三年八月十七日敕。官不濫昇。才無虛受。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左賢右
戚。豈資於繆賞。駙馬都尉從五品階。受自先朝。頗虧前式。穠華甫降。紫艾先
登。不循舊章。有紊彜典。宜遵古訓。以革踰弊。俾九族無私。千官有敘。自今
已後。駙馬階宜依令式。仍借紫金魚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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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歷十三年正月，特加朝議郎守門下侍郎平章事常袞九階。為銀青光祿大夫。 

貞元二年十月。庫部郎中知制誥張濛奏。伏准貞元元年十一月制。三品已上。賜
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者。臣謹詳制旨。本以三品已上。其階已貴。故賜爵。
四品以下。其階未貴。故加階。伏緣請條。不標所限。司封據品。通取職官。其
有官是三品已上。階是四品已下者。遂以階敘階。又以官敘階。爵比於官。階等
者受賜偏優。臣欲准狀覆成。則慮於比濫。檢條破格。復無以依憑。官既隨用則
遷。階乃累考方至。泛恩敘爵。理合從階。若許兼約職官。伏恐競為覬倖。臣今
謹具賜爵例如前。望為永式。敕旨。依奏。 

三年正月。中書舍人高參奏。准貞元二年十月敕。准制。三品已上。賜爵一級。
並以三品階為限者。其有以五品受賜者。並未標格限。所司檢勘不備。其貞元元
年十二月制。五品已上賜爵一級。亦請以五品為限。仍望為常式。依奏。 

六年六月。吏部奏。准格。內外官承泛階應入五品者。制出日。須經一十六考。
見任六品官。本階加正六品上。應入三品者。制出日。經三十考。見任四品官。
本階加正四品上。自建中元年六月初。有特敕。諸道將士。准制加泛階爵勳等。
特許不檢勘注擬。其正員官不在此限。日後有司因循。以例破格。應試官敘階。
並不限官品。其中或官是九品。階稱朝議郎。或官是六品。階稱正議大夫。加一
泛階。並入三品五品。伏以元敕制令不檢勘。無不限官階之文。若以例判成即階。
違格令。請別立條限。漸歸舊章。應將士兼試官敘泛階奏。敕已到令入三品者。
矜其勞效。須有優獎。其官階相當。並請不限考數。檢當任一銜有實。許與結敘。
其階高官卑者。請准格處分。 

十年五月敕。諸軍功狀內。其判官等既各有年限。並諸色文資官。不合軍行。自
今以後。更不得敘入戰功。其掌書記及孔目官等。亦宜准此。如有灼然功效可錄。
任具狀奏聞。 

十二年四月。裴延齡自朝請大夫特加銀青光錄大夫。 

十五年十二月敕。內侍省自今以後。高品官白身等。官至五品已上。合結朝散大
夫等階。及准格母妻合得邑號。並結階累勳階者。並宜當司磨勘。具銜奏來。 

元和十三年六月。制書雲。舊例皆雲三品以上賜爵三品。為銀青光祿大夫雲麾將
軍已上。若職事官雖是三品。散官四品以下。並不得敘爵。但有三品以上散官。
雖四品職事官。並合敘爵。其所敘爵。止於郡公。其郡公更蒙賜爵。即聽迴授。
其國公及封王。並須特恩。不在敘限。其國公及封王准賜爵。亦聽迴授。其制書
中有諸色職掌。臨時處分。其職掌即不限高卑。准制便敘。有司更不得妄授。須
三品階例。近日有司起請中。往往有言其敘爵須限職事三品官。此乃深昧典章。
紊亂綱紀。其敘階據制書舊例。四品已下階。四品謂正議大夫。忠武將軍。都不
繫職事官。內外官敘三品者。皆須文武散官。至四品上。敘五品者。皆須文武散
官至六品上。如四品階並是通議大夫壯武將軍以下。六品階承議郎昭武副尉以
下。雖制書中累加散階。亦在不敘三品五品之限。如一制中累加散階。亦不得先
敘一階。至正議大夫。忠武將軍。朝議郎。昭武校尉。因續取制書中所賜。皆敘
三品五品。永宜禁斷。如兩制書日月相近。亦准前不得累敘。直須制書出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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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議大夫。忠武將軍。朝議郎。昭武校尉已成。方得敘三品。縱制書中有優勞合
加數階。入三品止於銀青光祿大夫。雲麾將軍。入五品至於朝散大夫。遊擊將軍。
不在累敘。金紫光祿大夫冠軍大將軍以上階。並須特恩。不合累敘。其外命婦封
內外官母妻。各視其夫及子散官品令。不得約職事官品。文武五品階為縣君。四
品階為郡君。三品已上階為郡夫人。即止。其國夫人須待特恩。不在敘例。如至
郡夫人。又有制書賜封。即改為郡夫人。受新恩履歷而已。 

十三年六月。中書省奏。應敘錄將士兼試官。加泛階入三品五品。伏准貞元六年
六月二十七日。吏部所奏。具有科條。近日因循。多不遵守。遂名器具濫。昇進
無章。須重申明。冀絕僥倖。自今已後。應敘錄入五品三品階者。並請准前敕處
分。其正三品以上階。准格式須有特恩。不在用考累敘之限。從之。 

會昌四年正月。內侍省奏。內侍省敘階長定格。著紫供奉官。及銜內有賜紫官。
敘階不得過金紫光祿大夫。著緋供奉官。及銜內有賜緋官。敘階不得過正議大夫。
著綠供奉官。及銜內有賜綠官。敘階不得過朝議郎。敕旨。內侍省官敘階。起今
以後。宜依前件。其會昌二年四月准制合與擬階者。便依此處分。其銜內無賜緋
官。先校朝散大夫以上階者。宜令仍舊。不得即與改轉。以後如有特恩。敕別宣
與改轉者。即不在此限。永為定規。 

  用廕 

景龍二年七月七日。皇后表請。諸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者。許同見任職事官。
聽子孫用廕。制令施行。 

開元四年十二月敕。諸用廕出身者。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正
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
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子。從八品下。三品以上廕曾孫。五品以
上廕孫。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贈官降正官廕一等。死王事者。與正官同。
散官同職事。若三品帶勳官者。即依勳官廕。四品降一等。五品降二等。四品五
品帶勳官者。不在廕曾孫之限。郡縣公子。准從五品廕。縣男已上子。降一等。
勳官二品子。又降一等。即二王後子孫。准正三品廕。戶部格敕。應用五品以上
官廕者。須相銜告身三道。若歷任官少。據所歷任勘。如申送人色有假濫者。州
縣長官。上佐。判官。錄事參軍。並與下考。仍聽人糾告。每告一家。賞錢五十
千。錢出廕人及與廕家。 

天寶三載九月二十七日詔。頃敘功勞。累增勳級。上柱國外。許及周親。是謂賞
延。載榮宗族。迴充賜物。匪厚朝恩。其准格上柱國外。有餘勳無周親。折給賜
物宜停。仍永為常式。 

六載正月十二日赦文。內外文武官。五品已上官。父祖無資廕者。其所用廕。宜
同子孫用廕之例。 

大中十四年十二月。鄭薰為吏部侍郎。時有德音。官階至朝散大夫。許封贈。至
正議大夫。廕一子。至光祿大夫。門設棨戟。一日。內侍省高品以階至正議。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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廕子。仍較大歷中魚朝恩舊例。薰批曰。正議大夫。誠宜廕子。比同高品。不拘
此例。自是無復請者。 

  考上 

武德二年二月。上親閱群臣考績。以李綱孫伏伽為上第。上初受禪。以舞人安叱
奴為散騎侍郎。綱上疏論諫。伏伽亦諫賞獻琵琶弓箭者。及請擇正人為太子諸王
師友。皆言詞激切。故皆陟其考第。以旌寵之。 

貞觀三年。尚書右僕射房元齡。侍中王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禦史權萬紀奏其
不平。巡按勘問。王珪不伏舉按。上付侯君集推問。秘書監魏徵奏稱。必不可推
鞫。且元齡王珪。國家重臣。俱以忠直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人兩人不當。
終非有阿私。若即推繩此事。便不可信任。何以堪當重委。假令錯謬有實。未足
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失委大臣之體。且萬紀比來。恆在考堂。必有乖違。足得
論正。當時鑒見。初無陳說。身不得考。方始糾彈。徒發在已瞋怒。非是誠心為
國。無益於上。有損於下。所惜傷於治體。不敢有所阿為。遂釋不問。 

六年監察禦史馬周上疏曰。臣竊見流內九品已上。令有等第。而自比年。入多者
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謂令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
代也。縱朝廷實無好人。猶應於見在之內。比校其尤善者。以為上第。豈容皇朝
之士。遂無堪上下之考者。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不知褒一善人。足以勸
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為上上。其次為上中。其次為上下。次
為中上。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 

十一年正月十五日敕散位一切以門蔭結階品。然後依勞進敘。凡入仕之後。遷代
則以四考為限。四考中中。進年勞一階。每一考上中。進一階。一考上上。進二
階。五品已上。非特恩。刺史無進階之令。 

上元二年。大理寺丞狄仁傑考中上。考使尚書左僕射劉仁軌以新任不錄。大理卿
張文瓘。稱獨知理司之要。仁軌乃驚問公斷幾何獄。文瓘曰。歲竟。凡斷一萬七
千八百人。仁軌乃擢為上下考。 

三年。滕王元嬰為全州刺史。頗縱驕逸。動作無度。高宗書戒之。極為至切。又
敕之曰。朕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王於理。今書王下下考。以媿王心。 

開耀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敕。縣令有聲績可稱。先宜進考。員外郎。侍禦史。京
兆河南判司。及自餘清望官。先於縣令內簡擇。 

開元三年正月五日敕。內外官考滿。所司預補替人。名為守闕。特宜禁斷縱。後
有闕。所由不得令上。 

其年六月八日敕，刺史能否。郎官禦史出日。較量殿最。定為五等奏聞。考集日。
考使與左右丞戶部長官重詳覆類例。考限內錄奏。以憑升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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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四月七日敕。選人既多。比銓注過謝了。皆不及考。遂使每一年選人。即虛
破一年闕。在於公私。俱不利便。自今已後。官人初上年。宜聽計年終以來滿一
百日。許其成考。仍准遷考例。至來年考時併校。永為常式。 

十四年。禦史大夫崔隱甫充校外官考事。舊例。皆委參問。經春未定。隱甫召天
下朝集使。一時集省中。一日校考便畢。時人伏其敏斷。 

十七年三月。中書舍人張均。其父左丞相說校京官考。時注均考曰。父教子忠。
古之善訓。祁奚舉午。義不務私。至如潤色王言。章施帝道。載參墳典。例絕常
功。恭聞前烈。尤難信任。豈以嫌疑。敢撓綱紀。考以上下。又刑部尚書盧從願。
頻年充校京官考使。中丞宇文融承恩用事。以檢戶口功。本司校上下考。從願抑
不與之。頗以為恨。遂密奏從願廣占良田。至有百頃。上嘗擇宰相。有薦從願者。
以此遂寢。 

十八年敕。京官考滿帶祿選。有本司要籍。奏留請不用闕者。所有選數。不須與
成勞。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敕。諸州考使六品已下。朔望日朝。宜准例賜食。 

二十八年三月二日敕。先是。內外六品應補授官。四考滿待替為滿。是日制。令
以歲為滿。不待替。縣令知倉庫供奉伎術及充綱領等。不在此限。至其年十二月
十六日敕。內外六品已下官。依舊待替。其無替者。五考滿後停。 

天寶二年八月五日。考功奏。准考課令。考前釐事。不滿二百日。不合成考者。
釐事謂都論在任日。至考時有二百日。即成考。請假停務。並不合破日。比來多
不會令文。以為不入曹局。即為不釐事。因此破考。臣等參量。但請俸祿即同釐
事。請假不滿百日。停務不至解免。事須卻上其考。並合不破。若有停務逾年。
不可更請祿料。兼與成考。敕旨。從之。 

八年正月二十三日敕。所校內外官考。准令。京官正月三十日進單數。二月三十
日進挾名。外官二月三十日進單數。三月三十日進挾名。自今以後。並了日一時
挾名奏。不須更進單數。至六月七日。吏部侍郎李彭年奏。准例。出身已來至合
檢覆中間。已敘五品。勘責皆有所憑。今重檢尋。恐為煩擾。如曾經勘責敘成者。
請從五品以下勘檢。其五品已前。但勘考數足。即為進敘。敕旨。依。 

乾元二年二月。禦製郭子儀。李光弼。苗晉卿。李麟。李輔國考辭。 

寶應元年十月。吏部奏。准今年五月敕。州縣官自今已後。宜令三考一替者。今
數州申解。疑三考後為復。待替到為復。便勒停請處分者。今望令已校三考官。
待替到。如替人不到。請校四考後停。 

二年正月。考功奏。請立京外按察司。京察連禦史臺。分察使外察。連諸道觀察
使。各訪察官吏善惡。其功過稍大。事當奏者。使司案成便奏。每年九月三十日
以前。具狀報考功。其功過雖小。理堪懲勸者。按成即報考功。至校考日。參事
跡以為殿最。閏月。考功又奏。內外員外郎官等除。合在定數外。准敕並任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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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既不入曹。無憑檢考。比來或有申者。即與見在同奏。檢勘之時。成破不一。
文案混雜。條流未明。臣等商量。望請自今以後。內外文武員外同正及試官。除
合在任外。一切不在申校之限。並聽從授日計考。准中中例敘用。從之。 

大歷十三年正月敕。捉獲造偽及光火強盜等賊。合上考者。本州府當申刑部。建
中初。嚴震為興鳳兩州團練使。理行為山南第一。特賜上下考。封鄖國公。二年
六月。門下侍郎平章事盧杞奏。准六典。中書舍人給事中充監中外官考使。依奏。
至三年閏正月。復置監考使。 

貞元元年九月。以刑部尚書關播。吏部侍郎班宏。為校內外官考使。 

其年十二月敕。六品以下。本州申中上考者。納銀錢一千文。市筆墨朱膠等者。
元置本五分生利。吏部奏。見有餘。自今以後。其外官京官考錢。並請敕停。依
奏。 

二年九月。考功奏。校京官外官考使。准舊例差定聞奏。敕。其校考使宜停。其
考課付所司准式校定。 

三年三月詔。以停減天下官員。其停官計日成考。兩考者。准舊成資。准常式。
兩考以下。至來年五月三十日處分。 

四年正月敕文。九品已上正員。及額內官得替者。委諸長吏聞薦。見任者三考敕
停。 

七年八月。考功奏。准考課令。諸司官皆據每年功過行能。定其考第。又准開元
天寶以前敕。朝官每司有中上考。亦有中中考。自三十年來。諸司並一例申中上
考。且課績之義。不合雷同。事久因循。恐廢朝典。自今以後。諸司朝官。皆須
據每年功過行能。仍比類格文。定其升降。以書考第。不得一例申中上考。應諸
司長官書考不當。三品已上。具銜牒上中書門下。四品已下。依格令各准所失輕
重降考。是月。考功又奏。准諸司官皆據功過定其考等。自至德後。一切悉申中
上考。今請覆其能否。以定升降。從之。自諫議大夫。給事中。郎官。有書中中
考者。尚書左丞趙憬言。前薦果州刺史韋誕。坐贓廢。請降其考。校考使吏部尚
書劉滋。以憬能言其過。奏中上考。 

其年十二月。校外官考使奏。准考課令。三品以上官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考。並
奏取裁注雲。親王及大都督亦同。伏詳此文。則職位崇重。考績褒貶。不在有司。
皆合上奏。今緣諸州觀察。刺史。大都督府長史。及上中下都督都護等。有帶節
度使者。方鎮既崇。名禮當異。每歲考績。亦請奏裁。其非節度觀察等州府長官。
有帶臺省官者。請不在此限。 

八年七月。班宏遷刑部侍郎。兼京官校考使。時右僕射崔寧。兵部侍郎劉迺上下
考。宏正議曰。今夷荒靖難。專在節制。尺籍伍符。不校省司。夫上多虛美之名。
下開趨競之路。上行阿容。下必朋黨。因削去之。迺謝之曰。迺雖不敏。敢掠一
美。以徼二罪乎。 



唐会要 

 708

其年十月。以刑部尚書劉滋為校外官考使。吏部侍郎杜黃裳為校京官考使。給事
中李巽宜監京官考。中書舍人鄭珣瑜宜監外官考。 

九年七月制。縣令以四考為限。無替者宜至五考。 

十年二月。刑部奏。准建中元年正月十七日敕。諸州府五品已上正員。及額內上
佐。宜四考停。其左降官不在此限者。五品不降。既不許停祿料。六品已下。未
復資已經四考者。未量移間。其祿料伏望亦許准給。敕旨。祿料宜准天寶六載七
月十四日敕處分。餘依常式。 

十四年六月。盧邁自司門郎中遷右諫議。累上表言時事。轉給事中。屬校定考課。
邁固讓。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績。不敢當上考。時人重之。 

元和二年五月。中書門下舉今年正月敕文上言。國家故事。於中書置具員簿。以
序內外庶官。爰自近年。因循遂廢。清源正本。莫急於斯。今請京常參官五品已
上。前資見任。起元和二年。量定考數。置具員簿。應諸州刺史。次赤府少尹。
次赤令。諸陵令。五府司馬。及東宮官除左右庶子。王府官四品已下。並請五考。
其臺官先定月數。今請侍禦史滿十三月。殿中侍禦史滿十八月。監察侍禦史依前
二十五箇月。與轉。三省官並三考外。餘官並四考外。其文武官四品已下。並五
考商量與改。尚書省四品已上。餘文武官三品已上。緣品秩已崇。不可限以此例。
須有進改。並臨時奏聽進止。其權知官。須至兩考。然與正授。未經正授。不得
用權知官資改轉。其中緣官闕要人。及緣事須有移者。即不在常格敘遷之限。諸
道及諸司副使。行軍司馬。判官。參謀。掌書記。支使。推官。巡官等。有敕充
職掌。帶檢校五品已上官。及臺省官。三考與改轉。餘官四考與改轉。 

元和七年敕。諸司府參佐檢校試官。從元授官月日計。如是五品已上官。及臺省
官。經三十箇月外。任與改轉。餘官經二十箇月奏改轉。若是未經考使。有故事
及停替官。本限之外。更加十箇月。即任申奏。 

十四年十二月。考功奏。自今以後。應注考狀。但直言某色行能。某色異政。某
色樹置。某色勞效。推斷某色獄。糾舉某色事。便書善惡。不得更有虛美閒言。
其中以下考。亦各言事狀。然注考。並不得失於褒貶。如違。據所失輕重。准令
降書考官考。又奏。自今已後。其有政能卓異。清苦絕倫者。不在止於上下考限。
依奏。又奏。據寶應二年敕。禦史臺分察使。及諸道觀察使。訪察官吏善惡功過。
稍大事當奏聞者。每年九月三十日具狀報考功。至校日參驗事跡。以為殿最。伏
以近日功過。都不見牒報。今後諸司不申報者。州府本判官。便與下考。在京諸
司追節級糾處。本判官敕課日量事大小黜陟。敕旨。從之。 

十五年。刑部郎中權判考功馮宿奏。宰相及三品已上官。故事內校。遂別封以進。
翰林學士職居內署。事莫能知。請依前書上考。諫官禦史亦請仍舊。並書中上考。 

長慶元年正月。考功員外郎李渤書宰相等下考。 

太和六年七月敕。今後諸州五品長馬權知者。權知正授通計六考滿停。其勒留官
未滿六考。停給課料者。准此卻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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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會要卷八十二 

  考下 

大中五年。吏部奏。准今年選格節文。經考停罷者。一選集。准舊格。兩選集。
今據格文。一選即當年許集。其京官及外官。如有假故官人等。請准舊格。前兩
選集。敕旨。宜依。如是別敕除替。及非因假故者。即許一選集。 

六年七月。考功奏。近年諸州府及百司官長。所書考第。寮屬並不得知。升黜之
間。莫辨當否。自今已後。書考後。但請勒名牒於本司本州。懸于本司本州之門
三日。其外縣官。則當日下縣。如有升黜不當。便任披陳其考第便須改正。然後
得申省。如勘覆之後。事無乖謬。則論告之人。亦必懲殿。又准考課令。凡官人
申考狀。不得過兩紙三紙。刺史縣令。至於賦稅畢集。判斷不滯。戶口無逃散。
田畝守常額。差科均平。廨宇修飾。館驛如法。道路開通。如此之類。皆是尋常
職分。不合計課。自今後。但雲所勾當常行公事。並無敗闕。即得准職分無失。
及開田招戶。辨獄雪冤。及新置之事。則任錄其事由申上。亦須簡要。不得繁多。
又近年以來。刺史皆自錄課績申省。矜衒者則張皇其事。謙退者則緘默不言。自
今已後。其巡內刺史。請並委本道觀察使定其考第。然後錄申本州。不得自錄課
績申省。又州府申官人覆得冤獄。書殊考者。其元推官人。多不懲殿。或雲書考
日。當書下考。至時又不提舉。請自今以後。書辨獄官人殊考日便須書元推官下
考。如元推官自以為屈。任經廉使及臺省陳論。其官人先有殿犯。官長斷雲至書
考日與下考者。如至時不舉。其本州判官當書下考。其所申到下考。省司校其所
犯。如與令式相符。便校定申奏。至敕下時後。並須各牒府州。又近日諸州府所
申奏錄課績。至兩考三考以後。皆重具從前功課申省。以冀褒升。省司或檢勘不
精。便有僥倖。自今以後。不得輒更具從前功績申上。又近日諸州府所申考解。
皆不指言善最。或漫稱考秩。或廣說門資。既乖令文。實為繁弊。自今以後。如
有此色。並請准令降其考第。又准考課令。在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加祿一季。
中中者守本祿。中下以上。每退一等。奪祿一季。准令以此勸懲。事在必行。近
年以來。與奪幾廢。或有申請之處。則言無本色可支。徒掛簿書。實無給與。今
按倉庫令。諸給糧祿。皆以當處正倉充。無倉之處。則申省隨近有處支給。又無
者。聽以稅物及和糴屯收等物充。令式昭然。不合隳廢。自今以後。每省司校考
畢。符牒到州後。仰當時便具升降與奪事由申請。如違令式。不舉明者。其所由
官。請奪俸祿一季。其已去任官。追奪祿事。並請准令式處分。又准考課令。官
人因加戶口。及勸田農。並緣餘功進考者。於後事若不實。縱經恩宥。其考皆從
追改。追改之事。近皆不行。自今以後。並請准令式處分。其因此得官者。仍請
追奪。又諸道所申考解。從前十月二十五日到都省。都省開拆郎官押尾後。至十
一月末方得到本司。開拆多時。情故可見。自今以後。伏請准南曹及禮部舉選解
例。直送當司開拆。又從前以來。應得考之人。並給考牒。以為憑據。近年考使
容易。給牒不一。或一人考牒。數處請給。或數年之後。方始請來。自今以後。
校考敕下後。其得殊考及上考人。省司便據人數一時與修寫考牒。請准吏部告身。
及禮部春關牒。每人各出錢收贖。其得殊考者。出一千文。上考者。出五百文。
其錢便充寫考牒紙筆雜用。以前件事條等。或出於令文。或附以近敕。酌情揣事。
不至乖張。謹並條例進上。伏乞宣付中書門下。請更參詳。苟裨至公。乞賜收采。
仍請三年一度。准舉選格例修定頒下。敕。考功所條流校考公事。頗謂詳悉。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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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難便允從。近日俗尚矜能。人少廉恥。若牒門許其論告。則自此必長紛爭。
當否之間。固有公議。其一件宜落下。餘依奏。 

鹹通十四年。考功員外郎王徽。以舊例考簿上中下字朱書。吏緣為奸。多有揩改。
請以墨書。從之。 

  冬薦 

貞觀五年六月十一日敕。准貞觀四年正月一日制。春秋舉薦官。中書門下奏。常
參官八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正員。及額內得替。並停薦。其使下郎官禦史丁憂。
廢省官在外者。望委諸道觀察使及州府長史。其在京城。委中書門下尚書省禦史
臺。常參清官並諸使三品已上。左右庶子。詹事。少卿。監。司業。少尹。諭德。
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著作郎。中允。中舍。秘書。太常丞。贊善。洗馬等。
每年一度聞薦。至六年十二月一日敕。自今以後。王府官宜停薦。其見任宰相及
勳臣子弟。亦不須舉人。至八年。每冬薦官。比來所舉人數頗多。自今以後。中
書門下兩省禦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省三品已上。應合舉人。各
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准前敕處分。至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敕。
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勘。或成者。宜令諸司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試
都堂。訪以理術。兼商量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跡。定為三等。並舉
主姓名錄奏。試日。仍令禦史一人監試。 

貞元十一年正月敕。本置冬薦。務在得人。自今以後。所薦官考試。奏入上等人。
如無他故者。准前敕類例處分。其下等人。有司便以時罷退。任待他年重薦。如
情願同吏部六品以下。選不合得留人。例請授遠慢官者。任經都省陳狀。吏部勘
責限等第。敕出後一月內。送中書門下商量進擬。 

元和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諸州府五品已上官。替後。委本道觀察使。及長吏
量其材行幹能。堪獎用者。具人才資歷。每年冬季。一度聞薦。其罷使郎官禦史。
委中書門下兩省。禦史。尚書省常參官。及諸司職事三品已上文官。左右庶子。
詹事。諸司少卿監。國子司業。少尹。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太常博士。著
作郎。秘書丞等。每年冬准此聞薦。從之。 

太和元年八月敕。諸道諸軍諸使。應奏判官。並每年冬薦等。所奏判官。除新開
幕府。據元額署外。其向後奏請。如是元闕。即雲闕某職。今奏某人充。如已有。
令更奏。即雲某職某人緣某事停。奏某人替某。前使下臺省官合冬薦者。除府使
罷外。既有薦用。當且要籍。不合便稱去職。自今以後。如帶職掌授臺省官兩考
者。不在冬薦限。如其中實有故罷免者。亦須待授官周歲。然後許冬薦。狀中具
言罷免事故。其他據品秩合冬薦者。則依元敕。 

七年五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諸使停罷郎官禦史等。望令罷後。其所在官經兩考
已上。方得冬薦。如文學才行堪獎用者。不在此限。其諸州上佐罷後。經二年方
得聞薦。其非時替者。許一年後聞薦。 

大中五年正月敕。右補闕宋球等奏冬薦狀。引敕文年月不同。各罰一季俸。仍委
吏部長以元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及太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敕。著為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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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庫 

開元十九年五月十一日敕。尚書省內諸制敕庫。及兵部吏部考功刑部簿書景跡並
甲庫。每司定員外郎主事各一人。中書門下制敕甲庫。各定主書錄事已下各一人
專知。周年一替。中間不得改移。 

建中元年七月八日。吏部奏。比來冬集。申門下省。吏部有官甲。內庫無本。今
請依官甲例。更寫一本進內收貯。縱三庫斷裂。即檢內庫本。從之。 

二年十月十一日。中書門下奏。中書門下及吏部制敕甲庫等。准式。中書舍人。
給事中。吏部員外郎。並合專判。緣官望清高。兼外有職事。不得躬親。所以比
來文歷。多有罪過。今請每庫採擇一公清勤幹。專押甲庫。冀事得精詳。其知經
四周年。無負犯。仍望依資與改官。奉敕。依。至三年四月三日。給事中關播奏。
三省中庫官各一人。或屬假故。即公事廢闕。請各更置一人。其吏部行內考功司
封司勳庫郎中。仍請兩人分掌。臨時事故。即勒通知。奉敕。宜依。至貞元八年
十一月九日。吏部侍郎杜黃裳奏。以前資官充專知。既無俸料。頗亦艱辛。請入
庫日便依資與官。仍許四周年不用闕。奉敕。前資官未有功勞。不合改轉。既無
俸料。又慮艱辛。入庫之日。宜與同類官。 

貞元八年閏十二月。給事中徐岱。中書舍人奚陟。高郢等奏。比來甲敕。祗下刑
部。不納門下省甲庫。如有失落。無處檢覆。今請准制敕。納一本入門下甲庫。
以憑檢勘。敕旨。依奏。 

十年三月八日。司封奏。當司與司勳考功敕甲庫。同一專知官。先無庫印。今請
鑄造。仍以封勳考甲庫印六字為印文。從之。 

十三年正月。關播遷給事中。舊例。請司甲庫。皆是胥吏掌知。為弊頗久。播始
建議。並以士人知之。至今稱當。 

元和八年五月。吏部侍郎楊於陵奏。臣伏以銓選之司。國家重務。根本所繫。在
於簿書。承前諸色甲敕等。緣歲月滋深。文字凋缺。假冒踰濫。難於辨明。因循
廢闕。為弊恐甚。若據見在卷數。一時修寫。計其功直。煩費甚多。竊以大歷以
前。歲序稍遠。選人甲歷。磨勘漸稀。其貞元二十一年以後。敕旨尚新。未至訛
謬。縱須倫理。請待他時。臣今商量。從大歷十年至貞元二十年。都三十年。其
間出身及仕宦之人。要檢覆者。多在此限之內。且據數修寫。冀得精詳。今冬選
曹。便獲深益。其大歷十年向前甲敕。請待此一件修畢。續條貫補緝。臣內省庸
薄。又忝選司。庶效涓埃。以裨朝典。謹具量補年月及應須差選官吏。並所給用
紙筆雜功費用。分析如前。敕旨。依奏。 

太和三年四月敕。甲庫官。舊例初入授同類官。考滿去職。則與依資改轉。此事
參差。有優有屈。今宜同並諸色職事帶正員官者。准寶歷二年十一月九日敕處分。
其改轉亦同前件。如已在甲庫授官者。即聽且依舊敕處分。 

五年六月敕。應選人及冬集人於案。門下省檢勘畢後。比來更差南曹令史收領。
卻納門下甲庫。在於公事。頗甚勞擾。自今以後。請敕吏部過選院。本令史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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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付甲庫。以備他年檢勘。仍請門下省勒甲庫令史。每過選時。常加檢點收拾。
明立文案據。官吏等遞相分付。不得妄有破除。南曹申請之時。如有稱失落欠少。
本令史及專知官。請准檢報。揩抹違越。條例處分。 

九年十二月敕。中書門下吏部。各有甲庫歷。名為三庫。以防踰濫。如聞近日諸
處奏官。不經所司檢尋。未免奸偽。起今已後。諸司諸使諸道應奏六品以下諸色
人。稱舊有官及出身。請改轉。並請授官。可與商量者。除進士登科。眾所聞知
外。宜令先下吏部中書門下三庫。委給事中。中書舍人。吏部格式郎中。各與本
甲庫官同檢勘。具有無申報。中書門下審無異同者。然後依資進擬。如諸司諸使
諸道奏論不實。以無為有。臨時各重加懲罰。 

  當直 

故事。尚書省官。每一日一人宿直。都司執直簿轉以為次。諸長官應通判者。及
上佐縣令不直。凡內外官。日出視事。午而退。有事則直。官省之務繁者。不在
此限。 

故事。尚書左右丞。及秘書監。九寺卿。少府監。將作監。禦史大夫。國子祭酒。
太子詹事。國子司業。少監禦史中丞。大理正。外官二佐已上及縣令。准開元式。
並不宿直。 

貞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敕。文武官妻娩月。免宿直。左衛大將軍李大亮。領太子
右率衛。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宮。至宿直。太宗勞之曰。至公宿直。我
便安臥。 

天冊萬歲元年三月。令宰相每日一人宿直。其後與中書門下官通直。至開元二年。
姚崇為紫微令。紫微官直次。下讓宰相。崇以年位已高。特亦違直。其次省官。
多不從所由。吏數持直簿詣之。崇題其簿曰。告直。令吏遣去。又來。必欲取人。
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給終不擬。當諸官歡笑。不復逼以直也。至十一年。停宰相當
直。 

景龍三年九月。蘇瓖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與男中書舍人頲聯事。奏請出
為外官。遂進秘書監。禦筆批雲。僕射不綰中書。蘇頲不改也。明日固讓。上曰。
欲得卿長在中書。遂與父聯事通直。 

開元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是中書舍人梁昇卿私忌。二十日晚欲還。即令傳制。
報給事中元彥沖。令宿衛。會彥沖已出。昇卿至宅。令狀報。彥沖以旬假與親朋
聚宴。醉中詬曰。汝何不直。昇卿又作書報雲。明辰是先忌。比往復。日已暮矣。
其夜。有中使齎黃敕。見直官不見。迴奏。上大怒。出彥沖為邠州刺史。因新昌
公主進狀申理。公主即彥沖甥張? 之妻雲，元不承報。此是中書省之失。由是出
昇卿為莫州刺史。 

貞元元年正月。給事中袁高既宿直。時盧杞由新州司馬移吉州長史。是日。上命
為驍州刺史。高既宿直。當草杞制。遂執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三年。
矯誣陰賊。退棄忠良。朋附者咳唾登青雲。睚眥者顧盼擠溝壑。致使鑾輿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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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瘡痍。皆杞之為也。倖免族誅。已為漏網。若更移郡秩。恐失天下之望。今
相公執奏之。事尚可救。翰從一皆杞所引用。不從高之言。遂命舍人草制。及詔
出。高又執之不下。仍上奏。盧杞為政。極惡窮兇。六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
卿士。嫉之若讎。疏未納。明日。諫官陳京。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
薦等上疏。上良久謂曰。若與盧杞刺史。太優。與上佐可。皆曰。可。遂追杞驍
州制。翌日。上遣中使宣慰高雲。朕徐思卿言。深覺愜當。依卿所奏。 

會昌四年三月。禦史臺奏。今月三日。左右金吾仗當直將軍烏漢正。季玕。並不
到。准會昌三年二月四日敕。比來當日多歸私第。近晚方至本仗宿直。事頗容易。
須有提撕。今日以後。晝日並不得離本仗。縱有公事期集。當直人亦不得去。仍
令禦史臺差朝堂驅使官覺察。如有違者。錄名聞奏。敕旨。宜各罰一月俸。 

  休假 

貞觀元年十月。少府監奏。丞閻立德妹喪。准令假給二十日。立德專知羽儀。其
作未丁。請止給三日。上曰。同氣之情。義不可奪。自喪亂以來。風俗弛壞。宜
特敦獎。命依次令給假。差人代之。 

永徽三年二月十一日。上以天下無虞。百司務簡。每至旬假。許不視事。以與百
僚休沐。 

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敕。高祖大武皇帝既開洪業。不可限以常禮。忌日特宜廢務。 

太極元年四月敕。遊客官人子弟。勒還本貫。十日外杖一百。居停同罪。須覲問
即陳牒給假發遣。 

開元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敕。諸州千秋節。多有聚會。頗成縻費。自今已後。宜
聽五日一會。盡其歡宴。餘兩日休假而已。任用當處公廨。不得別有科率。至寶
應元年八月三日敕。八月五日。本是千秋節。後改為天長節。舊給假三日。其前
後一日假。權停。至九月一日敕。天成地平節。准乾元元年九月一日敕。休假三
日。望准八月三日敕。前後日權停。 

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敕。寒食清明。四日為假。至大歷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敕。自
今已後。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貞元六年三月九日敕。寒食清明。宜准元日節。
前後各給三日。 

二十五年正月七日敕。自今已後。百官每旬節休假。不入曹司。至天寶五載五月
九日敕。頃自宴賞。已放入朝。節假常參。未聞申命。公私協慶。千年一時。自
今已後。每至旬假休假。中書門下及百官。並不須入朝。亦不須衙集。 

其年正月。內外官五月給由假。九月給授衣假。分為兩番。各十五日。其由假若
風土異宜。種收不等。通隨便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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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寶四載六月十四日敕。頃以鄉閭侍丁。優給孝假。官吏等仍科雜役。天寶初。
已遣優矜。如聞比來乃差征鎮。豈有捨其輕而不恤其重。放其役而更苦其身。眷
言及此。良用恤然。自今後。將侍丁孝假。不須差行。 

五載二月十三日。中書奏。大聖祖以二月十五日降生。請同四月八日佛生之時。
休假一日。陳希烈奏 

大歷四年七月十三日敕。七月十五日。前後各一日。宜准舊例休假。 

貞元五年四月十五日敕。四月十九日。降誕之辰。宜休假一日。 

二十一年五月。禦史臺奏。伏准承前舊例。諸司三品以上長官。請假滿日。正衙
參見。其餘品秩卑。自有本司官長。不曾於正衙參假。去年六月。侍禦史竇群奏。
令尚書省四品。中書門下禦史臺五品。同三品例。正衙參假訖。既失舊章。又煩
聖聽。今請准例三品以上。假滿日。正衙見。如有違越。請准乾元元年三月敕。
每犯奪一月俸。依奏。 

元和元年八月。禦史臺奏。新授常參官。在城未上。及在外未到假故等。准令式。
職事官假滿百日。即合停解。其未上官等。並無正文。或滿百日。無憑舉奏。自
今已後。如有在城授官。疾病未上者。在外授官。敕到後計水陸程外滿百日者。
並請停解。從之。 

四年四月。貶沈達為泉州參軍。徐肇為建州參軍。二人為率府掾。各請演州愛州
婚姻假。禦史臺奏州皆萬裏之外。量其秩滿。猶有假程。請量黜以懲慢易。 

七年十一月敕。自今後。遇輟朝日。中書門下宜同假日。不須入 

長慶二年四月。禦史臺奏。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傅嚴綬。疾病假滿百日。合停。敕。
嚴綬年位俱高。須加優異。宜依舊秩。未要舉停。 

其年六月。右金吾衛大將軍郭鏦。疾假滿百日。上以仲舅。許未停官。 

太和八年九月。禦史臺奏。文班常參官。舊例。每月得請兩日事故假。今許請三
日。仍不得在盡入眾集。並頭朝等日。一品二品官。如合朝不朝。及盡入眾集不
到。臨朝時請假等。並請假舊例。每季終仍具請事故假日。錄狀聞奏。兼申中書
門下。文武常參官。每月終比。校其中請事故假多人。三品六品。各罰兩人。四
品五品。人數稍多。各罰三人。請各奪一月俸。如合罰人數稍多。即從下罰。亦
不過兩三人。及三人如實疾患。已連請假十日以上。為眾所知。不在此限。每至
次月。具狀申中書門下。文武常參。應請期年喪假者。除准式假滿。連許請三日
事故假。仍五個月內。每朔望日各許請事故假一日。其大功喪假者。准式。假滿
連許請事故假兩日。仍三個月朔望日。各許請事故假一日。敕旨。依奏。 

會昌元年二月敕。二月十五日。元元皇帝降誕之日。宜為降聖節。休假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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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十二月。禦史臺奏。應諸司六品以下官。請外州婚禮。周親以上侍省等假節
目。應當司牒諸司諸州府。及節度使。觀察使。度支。鹽鐵。監院等節目。伏以
前後敕。文非嚴切。致茲輕犯。蓋未必行。臣等今稍重科條。庶令知懼。敕旨。
依奏。 

大中四年正月制。設官分局。各有主張。具於在公。責辦斯切。諸州府及縣官到
任已後。多請遠假。或言周親疾病。或言將赴婚姻。令式假名。長吏難為止抑。
遂使本曹公事。併委比廳。手力俸錢。盡為己有。勤勞責罰。則在他人。須有條
流。俾其兼濟。其諸州府縣官請出界假故一月以下。即任權差諸廳通判。一月以
上。即勾當留官。例其課料等。據數每貫剋二百與見判案官。 

鹹通十四年正月。禦史中丞韋蟾奏。應諸州刺史除授。正衙辭謝後。託故陳牒請
假。實為容易。自今後。如實有故為眾所知者。三日外。不在陳牒之限。應內外
蔭官入京後。合更朝謝。如遇假日。且合在都亭驛。近日多請假便歸私家。既犯
條章。頗乖禮敬。自今已後。望准故事。如未朝謝。須於都亭驛俟日。如違越。
臺司糾勘。從之。 

  醫術 

武德中。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染著。許允宗每療皆愈。或曰。公醫若
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允宗答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有脈候幽微。苦其
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夫病之源。
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可愈。今人不能別脈。
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用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兔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
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病。不亦疏乎。脈之深遠。既不可言。故不能著述。
甄權者。貞觀中。年百餘歲。太宗幸其第。賜以幾杖。撰脈經針方明堂人形圖。
其弟立亦達醫術。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貞觀三年九月十六日。設諸州治醫學。至開元十一年七月五日。詔曰。遠路僻州。
醫術全無。下人疾苦。將何恃賴。宜令天下諸州。各置職事醫學博士一員。階品
同於錄事。每州本草及百一集驗方。與經史同貯。至二十七年二月七日敕。十萬
戶已上州。置醫生二十人。十萬戶以下。置十二人。各於當界巡療。 

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右衛率府長史王元策。奉使天竺。得方士那羅邇婆寐。自
言壽二百歲。雲有長生之術。上頗信之。深加禮敬。館之金飆門內。造延年之藥。
竟不就。放還。死於長安。顯慶二年。右監門府長史蘇敬上言。陶宏景所撰本草。
事多舛謬。請加刪補。詔令檢校中書令許敬宗。太常寺丞呂才。太史令李淳風。
禮部郎中孔志約。尚藥奉禦許孝崇。並諸名醫等二十人。增損舊本。徵天下郡縣
所出藥物。並書圖之。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並圖合成五十五卷。至四年正月
十七日撰成。及奏。上問曰。本草行來自久。今之改修。何所異也。於志寧對曰。
舊本草是陶宏景合神農本經及名醫別錄而注解之。宏景僻在江南。不能遍識藥
物。多有紕謬。其所誤及別錄不書。四百有餘種。今皆考而正之。本草之外。新
藥行用有效者。復百餘種。今附載之。此所以為勝也。上稱善。詔藏于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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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詔徵太白山人孫思邈至。居於鄱陽公主廢府。時年九十餘。視聽不衰。盧
照鄰。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贄之禮。照鄰嘗問曰。名醫愈疾。其道何也。思邈曰。
吾聞善言天者。必資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日月相推。
寒暑叠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散而為露。亂而為霧。凝而為霜雪。
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
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
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
而為喘乏。渴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及天地。則亦如之。故五緯盈
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
否也。石立土踴。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天地
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
如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身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通乎數也。
照鄰曰。人事如何。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仁欲方。照鄰曰。何謂
也。思邈曰。心為五臟之君。君以恭慎為主。故心欲小。膽為五臟之將。將以果
決為務。故膽欲大。智者動。象天。故欲圓。仁者靜。象地。故欲方。詩曰。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糾糾武夫。公侯幹城。謂大膽也。傳曰。不為利
回。不為義疚。仁之方也。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照鄰又曰。
養性之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濟於屯厄者。
未之有也。故養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以憂畏為本。經曰。人不憂畏。大
威至矣。憂畏者。生死之門。存亡之由。禍福之本。吉凶之元也。故士無憂畏。
則仁義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畏。則規矩不設。商無憂畏。則貨
殖不盈。子無憂畏。則孝敬不篤。父無憂畏。則慈愛不著。臣無憂畏。則勳庸不
立。君無憂畏。則社稷不安。故養性者。失其憂畏。則心亂而不理。形躁而不寧。
神散而氣越。志蕩而意昏。應生者死。應存者亡。應成者敗。應吉者凶。夫憂畏
者。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弟為勁敵。妻妾為寇讎。是故太上畏道。
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天者。
不危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
能如此者。水行。蛟龍。不能害。陸行。虎兕不能傷。五兵不能及。疫癘不能染。
讒賊不能謗。毒螫不能加。善知此者。則人事畢矣。照鄰自傷彊仕之年。而嬰沈
病。乃作病梨樹賦。以傷稟受之不固也。至四年。思邈授承務郎直尚藥局。 

開元十一年九月七日。親製廣濟方。頒示天下。 

天寶五載八月敕。朕所撰廣濟方。宜令郡縣長官。選其切要者。錄於大版上。就
村坊要路榜示。仍委採訪使勾當。無令脫錯。 

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制。自今已後。有以醫術入仕者。同明經例處分。至三年正月
十日。右金吾長史王淑奏。醫術請同明法選人。自今已後。各試醫經方術策十道。
本草二道。脈經二道。素問十道。張仲景傷寒論二道。諸雜經方義二道。通七以
上留。已下放。又尚食藥藏局。請同典膳局。太醫署請同大樂署。 

貞元二年九月。山人鄧思齊獻威靈仙草。出商州。能愈眾疾。上於禁中試用。有
效。令編附本草。授思齊太醫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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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八月。加殿中省侍禦醫藥藏局丞俸錢。仍令侍禦醫及尚藥直長藥藏郎並留授
翰林醫官。所司不得注擬。 

十二年二月十三日。上親製貞元廣利方五卷。頒於州府。至三月十五日敕。貞觀
初。諸州各置醫博士。開元中。兼置助教。簡試醫術之士。申明巡療之法。比來
有司補擬。雖存職員。藝非專精。少堪施用。緬思牧守。實為分憂。委之採擇。
當悉朕意。自今已後。諸州應闕醫博士。宜令長史各自訪求選試。取藝業優長。
堪效用者。具以名聞。已出身入式。吏部更不須選集。 

十二年八月敕。其見任醫術官。應非翰林供奉。不在加料錢限。 

十七年十二月敕。翰林醫官及藥童。自今已後。縱考滿並不得于所司選。其見選
人亦宜停。 

二十一年正月。罷翰林陰陽。上醫。相。射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
以? 進。既用事。惡其與己儕類相亂。故罷之。 

長慶元年正月。處士張臯上疏曰。臣聞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病作。和則
必臻於壽考。作則必致於傷殘。是以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不
徇聲色敗性情。由是和平自臻。福慶斯集。故易曰。? 妄之疾。勿藥有喜。詩曰。
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皆理合天人。著在經訓。然則藥以攻疾。無疾固不可餌
之。高宗朝。有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遠。深達攝生。其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
之於世。序論雲。凡人無故。不宜服藥。藥勢偏有所阻。令人藏氣不平。思邈此
言。可謂洞於事理也。或寒暑為寇。節宣有乖。事資醫方。尚須慎重。故禮雲。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施於凡庶。猶且如此。況在天子。豈得自輕。先朝暮年。
頗好方士。徵集非一。嘗試亦多。累致危疾。聞於中外。足為殷鑒。陛下素所詳
知。必不可更踵前車。自貽後悔。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直畏忤旨。莫敢獻言。
臣蓬艾微生。麋鹿同處。既非邀寵。亦又何求。但以曾覽古今。麤知忠義。有聞
而默。於理不安。願陛下無忽芻蕘。庶裨萬一。時穆宗頗好金石之藥。疏奏。上
嘉歎久之。竟訪臯不獲。 

唐會要卷八十三 

  嫁娶 

貞觀元年二月四日。詔曰。昔周公治定制禮。垂裕後昆。命媒氏之職。以會男女。
每以仲春之月。順時行令。蕃育之理既宏。邦家之化攸在。朕恭承天命。為之父
母。永懷亭育。周切於懷。若不申之以婚姻。明之以顧復。便恐中饋之禮斯廢。
絕嗣之釁方深。既生怨曠之情。或致淫奔之辱。憲章典故。實所庶幾。宜令有司。
所在勸勉。其庶人男女無室家者。並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皆任其同類相求。
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喪達制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須申
以婚媾。令其好合。若貧寠之徒。將迎匱乏。仰於親近鄉裏。富有之家。裒多益
寡。使得資送。其鰥夫年六十。寡婦年五十已上。及婦雖尚少。而有男女。及守
志貞潔。並任其情。無勞抑以嫁娶。刺史縣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時。鰥寡數
少。量准戶口增多。以進考第。如導勸乖方。失於配偶。准戶減少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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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禦史大夫韋挺上表曰。夫婦之道。王化所先。婚姻之禮。人倫攸尚。所以
承紹家業。嗣續祖妣。靜而思之。安可不敬。嫁女之室。有不息火之悲。娶婦之
家。有不舉樂之感。今貴族豪富。婚姻之始。或奏管絃。以極歡宴。唯競奢侈。
不顧禮經。非所謂嗣親之道。念別離之意。正始之本。實在於茲。若不訓以義方。
將恐此風愈扇。 

十六年六月詔。氏族之盛。實繫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禦。
齊氏雲亡。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右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俗。或乖德
義之風。名雖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膏粱之冑。不敦匹敵之儀。問名惟
在於竊貲。結褵必歸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媾。
多納貨賄。有如販鬻。或貶其家門。受屈辱於姻婭。或矜其舊族。行無禮於舅姑。
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
鹹已懲革。惟此敝風。未能盡變。自今已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各合典
禮。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賣婚。 

永徽二年九月。紀王慎等議堂姨母之姑姨。及堂姑姨父母之姑姨。父母之姑舅姊
妹婿。姊妹堂外甥。雖並外姻無服。請不為婚。詔可之。先是。禦史大夫李乾祐
奏。言鄭州人鄭宣道。先聘少府監李元乂妹為妻。元乂妹即宣道堂姨。元乂情不
合請罷婚。宣道經省陳訴。省以法無禁判。許成親。於是紀王慎等。因此有議雲。 

顯慶二年七月制。縣主出嫁者稱適。不得稱降。取縣主者稱娶。不得稱尚。 

四年十月十五日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範陽盧子選。盧渾。
盧輔。清河崔宗伯元孫。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為婚姻。仍自今已後。天下嫁女
受財。三品已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過二百匹。六品七品。
不得過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過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貲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
陪門之財。李義府奏也。 

太極元年。左司郎中唐紹上表曰。士庶親迎之禮。備諸六禮。所以承宗廟。事舅
姑。當須昏以為期。詰朝謁見。往者下裏庸鄙。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為戲樂。
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
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貺。過於聘財。歌舞喧譁。殊非助感。既虧名教。
又蠹風猷。違紊禮經。須加節制。望請敕令禁斷。至十一月十二日敕。王公已下
嫁娶。比來時有障車。既虧風教。特宜禁斷。 

開元十九年四月四日。於京城置一禮會院。其年九月二十四日敕。禮會院宜屬司
農寺。其什物合令所司供。院在崇仁坊南街。 

二十二年二月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聽婚嫁。諸州縣官人在任之日。不
得共部下百姓交婚。違者。雖會赦仍離之。其州上佐以及縣令。於所統屬官。同
其定婚在前。居官在後。及三輔內官。門閥相當。情願者。不在禁限。 

建中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敕。宜令禮儀使與博士及宗正卿李琬。漢中王瑀。光祿卿
李涵。約古今舊儀。及開元禮。詳定公主郡主縣主出降覿見之儀。條件聞奏。將
以化行天下。用正國風。至十一月二日。禮儀使顏真卿等奏。郡縣主見舅姑。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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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禮會院過事。明日早。舅坐於堂東階上。西向。姑南向。婦執笲。竹器元表纁
裏。盛以棗栗。升自西階。東面再拜。跪奠于舅席前。舅舉之。贊者徹以東。婦
退。再拜降於姑階下。受笲。盛以腶脩。從者執於階下。升進。北面再拜。跪奠
於姑席前。姑舉之。贊者受以東。婦退。又再拜。降之。詣東面。拜婿之伯叔兄
弟姊妹訖。便赴光順門謝恩。婿之親族。次第奉謝訖。赴十六王宅觀花燭。伏以
婚禮主敬。竊恐非宜。並請停障車下婿及卻扇詩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思。至於
聲樂。竊恐非禮。亦請禁斷。相見行禮。近代設以氈帳。擇地而置。此乃元魏穹
廬之制。合於堂室中置帳。請准禮施行。今時俗以子卯午西年謂之當梁。其年娶
婦。舅姑不相見。蓋禮無所據。亦請禁斷。 

其年十一月敕。婚禮皆用誕馬。在禮經無其文。案周禮玉人有璋。諸侯以聘女。
禮雲。玉以比德。今請駙馬加以璋。郡主婿加以璧。以代用馬。又其函書。出自
近代。事無經據。請罷勿用。從之。 

會昌元年十一月敕。婚娶家音樂。並公私局會花蠟。並宜禁斷。 

  租稅上 

앦훆ꆣ랲�틛횮훆폐쯄ꆣ튻풻ퟢꆣ뛾풻핻ꆣ죽풻틛ꆣ쯄풻ꆣ풪뛾쪮죽쓪ꆣ
틔黩뷱쳬쿂齯쫂ꆣ냙탕틛ꆣ蓕迄鱰쪡ꆣ쯬鱰화쮾즫틛튻쪮뛾졦뛾냙뻅쪮쯄죋ꆣ 

커뗂뛾쓪뛾퓂쪮쯄죕훆ꆣ쎿뚡ퟢ뛾쪯ꆣ북뛾헉ꆣ빤죽菉ꆣퟔ욝틔췢ꆣ늻뗃饍폐핻
钿ꆣ 

웟쓪죽퓂뛾쪮뻅죕ꆣ쪼뚨뻹쳯�뚐ꆣ랲쳬쿂뚡쓐ꆣ뵯쳯튻ꆣ멖벲轕벲ꆣ뵯쯄쪮
꺀ꆣ맑웞ꆣ죽쪮꺀ꆣ죴黩釴헟ꆣ볓뛾쪮꺀ꆣ쯹쫚횮쳯ꆣ쪮럖횮뛾럖黩쫀顉ꆣ
틔黩뿚럖ꆣ쫀顉횮쳯ꆣ짭쯀葴돐釴헟쫚횮ꆣ뿚럖葴쫕죫맙ꆣ룼틔뵯죋ꆣ쎿뚡驱죫
쯚뛾쪯ꆣ핻葴췁쯹깡ꆣ빣북뵊룷뛾헉ꆣ늼볓컥럖횮튻ꆣ�빣북뵊헟ꆣ볦핻빤
죽菉ꆣ�늼헟ꆣ싩죽퍢ꆣ랲뚡ꆣ驱틛뛾톮ꆣ죴늻틛ꆣ葴쫕웤苲ꆣ쎿죕죽돟ꆣ폐쫂
뛸볓틛헟ꆣ톮폐컥죕ꆣ쏢웤핻ꆣ죽톮葴ퟢ핻뻣쏢ꆣ춨헽틛늻�컥쪮죕ꆣ죴틄횮
釴ꆣ뷔迄냫뚐ꆣ랲쮮몵콸苻黩黄ꆣ쪮럖鍰쯄틑짏ꆣ쏢ퟢꆣ鍰쇹틑짏ꆣ쏢핻ꆣ鍰웟
틑짏ꆣ핮틛뻣쏢ꆣ 

�퍞쪮튻쓪ꆣ쫌뙒쪷훜짏쫨풻ꆣퟔ맅쏷췵쉽훷ꆣ틲죋푏뷌ꆣ貒쏍镲ꆣ뛸듳
튪캩틔릝莀짭ꆣ뛷볓죋ꆣ뛾헟쫇蓕ꆣ뷱냙탕돐蛊腹횮ꆣ뇈폚쯥镲ꆣ쁵쪮럖
횮튻ꆣ뛸릩맙틛ꆣ뗀슷쿠쁞ꆣ탖좥뗜�ꆣ쫗캲늻뵞ꆣ뒺쟯뚬쿄ꆣ싔齯택镲ꆣ뇝
쿂쎿폐뛷푴ꆣ쇮웤鱰쪡ꆣ뛸폐쮾ퟷ볈늻轕ꆣퟔ좻죋춽ꆣ탐컄闸틛횮죧맊ꆣ뎼
쎿푌蚖ꆣ쯄컥쓪臭ꆣ냙탕폐풹횮퇔ꆣ틔黩뇝쿂늻듦횮ꆣ뷱뺩躟벰틦훝화첎ꆣ
ꁉ퓬릩럮웷컯ꆣ腋화췵횮럾ꆣ흨헟뷔늻틔탄莀ꆣ뇝쿂짙첎죋ꆣ횪냙탕탁뿠ꆣ
잰듺돉钡ꆣ쒿쯹퍈튊ꆣ뛸ꩱ죧듋ꆣ뛸믊첫짺짮豭ꆣ늻룼췢쫂ꆣ졦驱횮ꆣ만
쉽탄쯹꺔酮튲ꆣ랲탞헾뷌ꆣ꺔탞횮뿉탞횮镲ꆣ죴쫂힃튻웰ꆣ뛸믚횮ꆣ葴齯틦
튲ꆣ맊죋훷쎿튊잰듺횮췶ꆣ葴횪웤헾뷌횮쯹평蛊ꆣ뛸뷔늻횪웤짭횮쪧ꆣ쫇틔틳뱱
킦쿄횮췶ꆣ뛸폄薖틠킦틳뱱횮鳧ꆣ뺩랿ꆣ횮튕뷱ꆣ틠ꩱ뷱횮튕맅ꆣ듋퇔늻
뿉늻핝튲ꆣ췹헟ꆣ�퍞횮돵ꆣ싊췁믄莀ꆣ튻욥북쁵뗃튻쯚ꆣ뛸쳬쿂쳻좻ꆣ냙탕
횪뇝쿂酮酺횮ꆣ맊죋죋ퟔ낲ꆣ퓸齯풹힘ꆣퟔ컥쇹쓪臭ꆣ驱�ꆣ튻욥북뗃쯚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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쪯ꆣ냙탕뷔틔黩뇝쿂늻酮酺횮ꆣڃ폐풹퇔ꆣ틔뷱쯹ꁉ黩헟ꆣ뛠늻벱횮蓕맊튲ꆣ
ퟔ맅틑臭ꆣ蟸횮앤췶ꆣ늻평탮띥뛠짙ꆣ캨퓚냙탕뿠颷ꆣ쟒틔뷼쫂횮ꆣ쯥쫒�싥
뿚艽ꆣ뛸샮쏜틲횮ꆣ陼뚼띥늼늯ꆣ뛸췵쫀돤鏾횮ꆣ컷뺩뢮軬ꆣ틠黩蟸볒횮폃ꆣ훁
뷱캴녍ꆣ쿲쪹싥뿚陼뚼齯쯚늯ꆣ葴췵쫀돤샮쏜ꆣ캴뇘쓜뻛듳놊ꆣ떫띥�헟ꆣ만쫇
폐蟸횮뎣쫂ꆣ튪꺔죋폐솦ꆣ뛸쫕횮ꆣ�죋蓚뛸辊钿횮ꆣ룼틔�뿜ꆣ띥횮齯틦
튲ꆣ좻莀틔쾢죋ꆣ�퍞횮돵ꆣ뇝쿂틔릪黩횮ꆣ맊뷱탐횮늻튲ꆣ죴죋볈蓚틓ꆣ뛸
폃횮늻쾢ꆣ쳈훐蟸놻쮮몵횮黄ꆣ�랽폐襭횮뺯ꆣ뿱뷆틲횮틔론끬ꆣ葴폐늻뿉鱹
횮쫂틓ꆣ틔뇝쿂횮쏷한ꆣ폻蓮뺫黩헾ꆣ늻龩�쟳짏맅횮큧ꆣ떫략�퍞횮돵ꆣ葴쳬
쿂탒짵ꆣ 

폀뒾풪쓪ꆣ첫뎣늩쪿엡쫘헦짏뇭풻ꆣ럲띙늯헟ꆣ럇퓬뮯늻폽ꆣ럇죋솦늻돉ꆣ튻럲
횮룻ꆣ쁵볦钵뿚ꆣ튻譄횮뾗ꆣ늻�튻볒ꆣ�핻쯹�ꆣ�蟸횮벱ꆣ龩벚틛ꆣ腋돶
웤훐ꆣ샴틲릫틔�쟳ꆣ뫀辊쫑쮽뛸뇆싓ꆣ틔듋좡鷺ꆣ쏱齯틔뾰ꆣ폖틔헷쫹�ꆣ
췁쒾앤ퟷꆣ뚡붳욣췹臭ꆣ蓚��ꆣ캢폐쮮몵ꆣ뗀슷ꆣ�늻틔핮뚐틳
랱ꆣ쯘齯莦띥맊튲ꆣ럲듳뢮띥쳬쿂횮�ꆣ뛸蟸폃폐좱ꆣ짙뢮뻛쳬쿂횮벿ꆣ뛸퓬ퟷ
늻쾢ꆣ쮾�훎쳬쿂횮쯚ꆣ뛸艽늻돤ꆣ첫荗헆쳬쿂횮ꆣ뛸훐軽늻ퟣꆣ듋钵쮾헟ꆣ
틛죋폐졦钵ꆣ�鍰齯쿞顏ꆣ핻轖죋뷟ꆣ폃뛠ꭉ짙ꆣ볩苎평듋뛸짺ꆣ샨쫼뺉쮹뛸뿠ꆣ
듋폐蟸횮듳뮼튲ꆣ 

풪냋쓪헽퓂뛾쪮죕ꆣ헟ꆣ틔펹핻齯酻ꆣ뫃邺鳊ꆣ맊잲ퟷ飓ꆣ틔화훝ꆣ
쇮웤뫃늻뗃�뺫ꆣ邺늻뗃훁鹅ꆣ죎췁ퟷ�ꆣ럀풴쮹퓚ꆣ뛸화훝쯍컯ꆣퟷ쟉짺뛋ꆣ
릶폻뢱뷯菉ꆣ쯬葴볓웤헉돟ꆣ훁폐컥헉黩욥헟ꆣ샭짵늻좻ꆣ튻돟냋듧ꆣ쯄
헉ꆣ춬컄릲�ꆣ웤쫂뻃탐ꆣ솢飓횮镲ꆣ틠�듋钵ꆣ죴쟳菉뛸볓돟ꆣ짵쒺쯄뛸뎯죽ꆣ
틋쇮쯹쮾몆ꆣ폐�뇈쓪뎣샽ꆣ헉돟�뛠ꆣퟠ슄ꆣ 

쪮쇹쓪웟퓂ꆣ화훝ퟢ벰뗘뚐뗈ꆣ틋쇮훝뽨샴貣릴꺔ꆣ틀쿞뱻펙ꆣ뻟쯹뱻钵ꆣ
벰맙쏻욷짪쪡ꆣ죧뱻�쿞ꆣ벰饺뢲늻貍ꆣ쯹평맙腋쿈앣쳦ꆣ죔ힼ램뿆重ꆣ 

뛾쪮뛾쓪컥퓂쪮죽죕ꆣ뚨釴횮镲ꆣ냙탕럇짌釴ꆣ맹췢뻓햬ꆣ벰쎿뚡튻얣ꆣ늻뗃
貢죫��钵ꆣ웤붳벰쒻쪿ꆣ腋화즫춬폐랬틛ꆣ뫏쏢헷탐헟ꆣ튻釴횮菈ꆣ쯄뚡
틑짏ꆣ죎듋즫틛ꆣ늻뗃�菉죋ꆣ죽뚡틑짏ꆣ늻뗃�튻죋ꆣ 

웤쓪웟퓂쪮냋죕ꆣퟔ뷱틑ꆣ뺩헗뢮菈화훝ꆣ醪펹핻벰�핮ꆣ腋쿞쪮퓂죽
죕꺅훁ꆣ쳬貚죽�죽퓂뛾쪮컥죕짢컄ꆣ쎿�펹핻ꆣ냋퓂쫕ꆣ�릦캴꺅ꆣ뿖鷺
�ꆣퟔ뷱틑ꆣ퇓훁뻅퓂죽쪮죕黩쿞ꆣ 

뛾쪮컥쓪죽퓂죽죕ꆣ�펹핻ꆣ쯹뚐럇짙ꆣ볈맑큑즣ꆣ뷔쯚ꆣ뎣�뱧��ꆣ
鍰�폢짮ꆣ폖붭뮴뿠힃퓬횮蓚ꆣ뫓슷퓶��횮뇗ꆣ쎿펋웤�쑟ꆣ钵놶볓ꆣ뷱驱
賙뫍욽ꆣ쫼컯�ꆣ쓏꺀폐쪮잧횮ꭀꆣ뺩躟춬쮮믰횮ꆣ뻹웤틔鱰��ꆣ웤
뇣쪹�齯苻ꆣퟔ뷱틑ꆣ菈화훝펹핻�핮ꆣ腋틋ힼ镲荲힃쯚좡쏗ꆣ쯍훁뺩ꆣ훰
튪횧폃ꆣ웤슷�첎ꆣ늻뿉�쯍헟ꆣ틋쯹퓚쫕�ꆣ뇣돤뷼�뱚ꆣ웤뫓쓏뫓놱ꆣ폐
늻춨쮮샻ꆣ틋헛ퟢ퓬북ꆣ틔듺훐핻핮ꆣ쯹쮾죔쏷黩靬볾ꆣ띑틢퇉ꆣ 

뛾쪮뻅쓪뛾퓂쪮뛾죕ꆣퟔ뷱틑ꆣ醪뺉뱻컯ꆣ믲폐鹅邺헟ꆣ룼늻헛맀ꆣ떫쏷
黩뗮ퟮꆣ�퓚쯹평헟ꆣ했ힼ뛾쪮웟쓪뛾퓂웟죕짢ꆣ웰했靬컶첎럖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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쳬貚풪쓪헽퓂튻죕짢컄ꆣ죧슄냙탕횮菈ꆣ폐釴룟뚡뛠ꆣ릶黩튎뇜ꆣ뢸쒸걆퓚ꆣ쓋
葥벮꺐뻓ꆣ틋쇮훝뽨뾱闾ꆣ웤튻볒횮훐ꆣ폐쪮뚡틑짏헟ꆣ럅菉뚡헷탐�틛ꆣ컥뚡
틑짏헟럅튻뚡ꆣ벴쇮춬벮릲뻓ꆣ틔뛘뷌ꆣ웤쫌뚡킢볙ꆣ앣쏢닮뿆ꆣ 

뻅�쪮뛾퓂ꆣퟔ뷱틑ꆣ쳬쿂菉뚐ꆣ웤화즫�뱻맙뗤ꆣ쫜튻틑짏ꆣ腋춬췷램
�햓ꆣ맙죋쿈뷢튊죎ꆣ뗤헽뗈쿈魑쯄쪮ꆣ캯鋱푌쪹톲달ꆣ죴늻쓜앥내헟ꆣ鋱푌쪹
葥폐첎럖ꆣ 

轖뗂풪쓪웟퓂쪮튻죕훆ꆣ튻釴횮훐ꆣ폐죽뚡ꆣ럅튻뚡ꆣ펹핻뗘뚐틀앦ꆣ 

듳驶쯄쓪헽퓂쪮냋죕ꆣ쳬쿂벰췵릫틑쿂ꆣퟔ뷱틑ꆣ틋ힼ뛈횧탐횼靬ꆣ쎿쓪
뚐ꆣ짏짏釴쯄잧컄ꆣ짏훐釴죽잧컥냙컄ꆣ짏쿂釴죽잧컄ꆣ훐짏釴뛾잧컥냙컄ꆣ
훐훐釴뛾잧컄ꆣ훐쿂釴튻잧컥냙컄ꆣ쿂짏釴튻잧컄ꆣ쿂훐釴웟냙컄ꆣ쿂쿂釴컥냙
컄ꆣ웤걆죎맙튻욷ꆣힼ짏짏釴뚐ꆣ뻅욷ힼ쿂쿂釴뚐ꆣ욷腋ힼ틀듋釴뗈뚐ꆣ죴튻
釴钵첎죎맙ꆣ틠쎿첎틀욷뱻뚐ꆣ웤菈췢맙ꆣ죔鏾헽虔벰햼菈헟뚐ꆣ웤풇벰춬
헽虔컄커맙ꆣ늻퓚뚐쿞ꆣ웤냙탕폐�뗪탐벰ꁴ튱ꆣ醪ힼ쪽뫏볓놾釴뛾뗈뚐헟ꆣ
틀듋뚐钵뾱�뱻ꆣ웤별읦釴ꆣힼ앦샽迄냋뗈釴뚐ꆣ별힡釴迄뻅뗈釴뚐ꆣ뇈냙
탕ꆣ쫂뿖늻뻹ꆣ틋룷�볓튻뗈뚐ꆣ웤화즫뢡뿍벰駠镲별힡釴뗈ꆣ齯蚖폐맙齯맙ꆣ
틠쯹퓚黩菉뗈쫕뚐ꆣ짔틳폐헟ꆣힼ냋뗈釴뚐ꆣힼ뻅뗈釴뚐ꆣ죧钵첎폐읦쳯ꆣ틠
쎿첎뱻뚐ꆣ화뗀貢쪿읦쳯ꆣ볈뺉럀뙒쟚蓚ꆣ늻뿉춬냙탕샽ꆣ腋튻쟐迄뻅뗈�뚐ꆣ 

냋쓪헽퓂뛾쪮컥죕ꆣ쟠쏧뗘ꆣ쳬쿂쎿꺀싊쪮컥컄ꆣ틔뺩躟龩蒡ꆣ쿈볓훁죽
쪮컄ꆣퟔ뷱틑ꆣ틋ힼ화훝쎿꺀쪮컥컄ꆣ 

쪮쯄쓪컥퓂ꆣ菈읦햬쪹ퟠꆣ훝뢮魝죫횮쳯ꆣ폐ퟢ졦쯄잧ꆣ맙훐훷횮黩? �ꆣ
짏쇮럖뵯쯹퓚ꆣ틔黩�莦ꆣ 

붨훐풪쓪헽퓂컥죕짢컄ꆣ틋캯�쪹앣퍞달쪹벰듌쪷��쯹평ꆣ펋냙탕벰뿍釴ꆣ
뱳뚡깡ꆣ뚨뗈뗚ꆣ뻹싊ퟷꆣ쓪횧菉뚐ꆣ죧꺔첎췁늻뇣ꆣ룼솢튻쿞ꆣ웤뇈臭뿆
즫ퟔꆣ튻쟐춣셔ꆣ훁뛾퓂쪮튻죕웰했靬했ꆣ쇮�퍞달쪹벰훝뽨맙ꆣ鏾앦뚐
钵ꆣ벰죋釴췁뿍뚨뗈뗚钵뛠짙ꆣ黩쿄쟯菉뚐ꆣ웤맑郄ꪚ늻횧鷺헟ꆣힼ훆럅쏢ꆣ
웤뚡ퟢ펹핻ꆣ腋죫菉뚐ꆣ훝뽨뎣듦뚡ꆣힼ쪽짪裳ꆣ웤醪뿆ꆣ했鏾듳驶쪮쯄
쓪튊뗨쟠쏧뗘뻹뚐ꆣ쿄뚐쇹퓂菈뱻꺅ꆣ쟯뚐쪮튻퓂菈뱻꺅ꆣ웤�쪹쎿뗀뚨뚐
펙ꆣ뻟꺔훝뢮醪뚐뚼钵ꆣ벰뱻웚쿞ꆣ腋횧쇴뫏쯍뗈컯ꆣ럖컶슄ퟠꆣ腋裳
뛈횧ꆣ뷰늿ꆣ艽늿ꆣ뇈늿ꆣ웤퓂ꆣ듳짢쳬쿂ꆣ잲�쪹퍞쯗ꆣ죔앣퍞달쪹듌쪷
펋죋깡뗈벉黩菉뚐램ꆣ듋췢钿헟ꆣ틔췷램햓ꆣ 

웤쓪냋퓂ꆣ퓗쿠韮퇗짏쫨ퟠ풻ꆣ蟸볒돵뚨쇮쪽ꆣ폐ퟢ�펹핻횮램ꆣ훁풪훐ꆣ풪
ퟚ탞뗀뗂ꆣ틔貒죊黩훎놾ꆣ맊늻黩냦벮횮闸ꆣ죋釴貃틧ꆣ럀늻뷻ꆣ뚡뿚�쯀ꆣ
럇앦쏻틓ꆣ쳯꺀틆鍑ꆣ럇앦틓ꆣ�뢻짽붵ꆣ럇앦뗚틓ꆣ釴늿춽틔뿕컄ꆣ뾂웤맊
闸ꆣ쥷럇뗃꺔镲횮貍ꆣ앦훆ꆣ죋뚡쫹�헟ꆣ웤ퟢ펹ꆣ쇹驱쏢驷ꆣ풪ퟚ랽쫂틄뗒ꆣ
쫹헟뛠쯀늻략ꆣ�貢貙뛸홍钡ꆣ늻틔쯀짪ꆣ맊웤�벮횮쏻늻돽ꆣ훁쳬貚훐ꆣ췵
? 黩釴뿚쪹ꆣ랽蓕뻛钿ꆣ틔뚡벮쟒듦ꆣ葴뚡짭퇉췹ꆣ쫇핮뛸늻돶뛺ꆣ쯬내앦벮ꆣ
펋돽쇹쓪횮췢ꆣ띥웤볒죽쪮쓪ퟢ펹ꆣ쳬쿂횮죋ꆣ뿠뛸齯룦ꆣ葴ퟢ펹횮램ꆣ뇗뻃
틓ꆣ훁뗂횮ꆣ쳬쿂뇸웰ꆣ쪼틔뇸틛ꆣ틲횮끏ꆣ쟳��ꆣ냙틛腋ퟷꆣ죋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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뗲뫄ꆣ냦衄뿕첓ꆣ�蟸횮폃ꆣ퇶뵯폚뛈횧��뛾쪹ꆣ쯄랽듳ꆣ폖ퟔ뵯릝뛈衆
뺚ꆣ쪹�钿횮쮾ꆣ퓶钵뛸쒪쿠뵹鑺ꆣ쫇빖쒿듳规ꆣ뎯춢늻쓜뢲화쪹ꆣ화쪹늻쓜
뢲화훝ꆣ쯄랽�ꭉꆣ쾤죫菈軬ꆣ駠뎼뮫샴ꆣ뺉틔黩볩ꆣ믲릫펚�ꭉꆣ쮽黩�녉헟ꆣ
蓓틔졦펋ꆣ폐훘뇸첎ꆣ뷔뫱ퟔ럮ꆣ헽�쯹죫齯軗ꆣ샴횮슚쏻ꆣ죋쫰훃ꆣ�뵯
뫱놡ꆣ평웤퓶鍰ꆣ맊뿆钿횮쏻랲钵냙ꆣ轕헟늻쿷ꆣ훘헟늻좥ꆣ탂앦죔띥ꆣ늻횪웤
퇄ꆣ냙탕쫜쏼뛸릩횮ꆣ톮�퓂쯍ꆣ齯폐택쾢ꆣ샴틲웤뿁ꆣ큑쪳죋ꆣ랲뢻죋뛠뚡ꆣ
싊黩맙黩즮ꆣ틔즫틛쏢ꆣ�죋齯쯹죫ꆣ葴뚡듦ꆣ맊핮쏢짏ꆣ뛸�퓶쿂ꆣ쫇틔
쳬쿂骈듡ꆣ쪎黩뢡죋ꆣ뻓뗘훸헟ꆣ냙늻쯄컥ꆣ죧쫇헟죽쪮쓪ꆣ퇗쯬했ퟷ菉뚐
램ꆣ틔튻웤쏻ꆣ풻ꆣ랲냙틛횮�ꆣ튻횮钿ꆣ쿈뛈웤钵ꆣ뛸�죋ꆣ솿돶틔훆죫ꆣ
釴齯췁뿍ꆣ틔튊뻓黩늾ꆣ죋齯뚡훐ꆣ틔�뢻黩닮ꆣ늻뻓첎뛸탐짌헟ꆣ퓚쯹훝뽨뚐
죽쪮횮튻ꆣ뛈쯹좡앣뻓헟뻹ꆣ쪹齯荥芆ꆣ뻓죋횮뚐ꆣ쟯쿄菉횮ꆣ쯗폐늻뇣헟ꆣ
헽횮ꆣ웤ퟢ펹ꆣ쾤쪡뛸뚡늻轕ꆣ짪裳돶죫ꆣ죧앦쪽ꆣ웤쳯꺀횮뚐ꆣ싊틔듳
驶쪮쯄쓪覨쳯횮钵黩ힼꆣ뛸뻹횮ꆣ쿄뚐齯�쇹퓂ꆣ쟯뚐齯�쪮튻퓂ꆣ폢驱횮ꆣ
폐釴퓶뛸뚐鱰�ꆣ벰죋즢뛸쪧뻹헟ꆣ�췋샴ꆣ뛸틔뛈횧뾂뵹횮ꆣ뗂ퟚ짆뛸탐횮ꆣ 

죽쓪컥퓂ꆣ돵볓뚐ꆣ镲뮴쓏릝뛈쪹짙�ꆣ했꺔뗀菉뚐ꆣ쎿튻잧볓뚐뛾냙ꆣ
뛈횧틲했화뗀쾤죧횮ꆣ 

�풪뛾쓪헽퓂푴ꆣ쳬쿂菉뚐ꆣ캯놾훝鋾鏱맙뗤쯍짏뚼ꆣ웤醪뚨즫쒿돌쿞쑟荲
컯ꆣ캯뛈횧靬쇷슄ퟠꆣ 

쯄쓪헽퓂튻죕짢컄ꆣ웤뺩헗뢮뷱쓪틑ꆣힼ꺔뢮쎿쓪ꆣ醪뫏뵯폃컯벰
닝헟ꆣ틋뇣菉뚐菈뇈화훝뢮샽葷쇴ꆣ쏢웤훘꽂했쫜ꆣ쯍뱻뛈횧ꆣ웤뫓쓏뢮틠
틋ힼ듋ꆣ 

냋쓪쯄퓂ꆣ蒦쓏컷뒨퍞달쪹앖ퟠꆣ했볓뚐쪲뛾ꆣ틔퓶뵯맙샴ꆣ迄횮ꆣ 

쪮뛾쓪쪮퓂ꆣ훝듌쪷듞퇜ퟠꆣ쯹늿뛠쫇즽쳯ꆣ쟒꺔苷큮튪ꆣ賙驱늻ꆣ폐
쇷ꆣ앦�ퟢꆣ쳘웲鱰ꆣ뎼럼튊뇈臭화훝ꆣ햓냙탕쫂ꆣ뮼퓚샴틲톭ꆣ늻
黩짪했ꆣ늻뮼뇝쿂늻莞탴ꆣ뮼퓚짪했늻횸貍ꆣ늻뮼뎯춢늻럅ꆣ폐틔늻퇔쫜희헟ꆣ
캴폐틔퇔뗃ퟯ헟ꆣ뇝쿂쫚뎼틔욣쏱ꆣ뎼폃늻룒�ꆣ릶쟳ퟔ낲ꆣ룒뿱슕ꆣ짏鹞
슔슠ꆣ�샭쟐횱ꆣ黩镲쯹띑ꆣ 

풪뫍쯄쓪쪮뛾퓂ꆣ뛈횧ퟠꆣ화훝뢮醪릩짏뚼菉뚐욥뛎ꆣ벰쇴쪹쇴훝컯뗈ꆣퟔ풪
뫍쯄쓪틑ꆣ鏾훝뽨맙헽쇏ꆣ钵菈튻냫ꆣ죎틀쪡맀샽뱻튊횧뵯ꆣ죔쿈틔뚼
쿂菉뚐釴뫏뱻튊돤ꆣ죧늻ퟣꆣ벴꺔훝菉뚐菈ꆣ鏾�뻹엤횧뵯ꆣ웤쇴쪹쇴
훝뵯폃ꆣ벴뫏캯놾훝뢮腋틀쯍쪡��훐ꆣ맀헛뱻욥뛎돤ꆣ죧놾釴뚐킣짙ꆣ
늻돉뛋욥헟ꆣ죎헛뱻뵺빤돤钵ꆣ죧앦샽뱻컯횧폃헟ꆣ벴죎ힼ앦샽첎럖ꆣ
醪躧릝뛈퍞달쪹훝뢮ꆣ뫏쯍짏뚼菉뚐ꆣ볈닮빖끬잲ꆣ웤쇴쪹ꆣ폖엤맜菈화
훝릩쯍ꆣ쫂훘꽂ꆣ웤화뗀쇴쪹ꆣ룷캯릝뛈퍞달쪹ꆣ쿈틔놾훝앦쇴쪹벰쯍짏
뚼菉뚐돤ꆣ죧늻ퟣꆣ벴맜菈화훝菉뚐菈ꆣ鏾�뻹엤ꆣ웤화훝앦릩쪹ꆣ
벴쿄뚐죕쿞쫕ꆣ쯍짏뚼뛈횧쫕죫ꆣ듎쓪횼럻ꆣ뇣黩뚨훆ꆣ럼틔화뗀菉뚐ꆣ钿
늻뎣ꆣ뺮횮ꆣ슄삧ꪋ뎼뷱闾죧잰ꆣ횼ꆣퟔ뷱틑ꆣ쯍쪡벰쇴쪹욥뛎ꆣ
늻뗃蒃헛맀ꆣ웤릩�닋뗈荲횱ꆣ뫏틔쇴훝쪹돤헟ꆣ틠쇮튊욥뛎뻹뱻ꆣ
죔뻟쎿훝쎿쪹뫏뱻튊钵ꆣ벰훝뽨맙�쇏菈튻냫튊钵ꆣ춬럖컶슄ퟠꆣ죔쪹뺎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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뷱쓪횼靬ꆣ틔黩뎣훆ꆣ틀ꆣ쿈쫇ꆣ랽뷔틔貍맀钿죋ꆣ첓맀슄짏ꆣ퓗쿠엡
? �폐쮾ퟠ했룯ꆣ뷱쫜웤�ꆣ 

컥쓪헽퓂ꆣ뛈횧ퟠꆣ화훝뢮튊ꆣힼ틋맜菈훝鏾뚼钵ꆣ훰�뻹엤ꆣ웤쿈
늻튊훝뾤ꆣ늻퓚럖엤쿞ꆣ뚼엤뚨튻훝튊钵ꆣ죎듌쪷뾴냙탕란뇣첎훃ꆣ웤
컄늻볓鱰헟ꆣ벴ힼ훝뢮쯹짪黩뚨ꆣ죧튊췢ꆣ�짃엤튻ꆣ벰뱻컯늻틀
쯍쪡훐맀ꆣ듌쪷뽨쇮쫂薢�ꆣ했앣릝벉뿆�ꆣ 

쇹쓪뛾퓂훆ꆣ뺎釴횮헷ꆣ볈폐쮇顏ꆣퟖ깭횮튪ꆣ꺔탴폐齯ꆣ릶钿횮늻镲ꆣ葴삧
뇗횮齯죕ꆣ뷼뺉화훝쯍쪹컯ꆣ�돤짏릩ꆣ뫏쯍쪹쮾ꆣ폖솢돌쿞ꆣ쯹틔쎿훁驱쫗ꆣ
뵯폃齯�ꆣ늻쏢솿돩쿄뚐ꆣ탂캴뷓ꆣꁉ�폈ꆣ캯퍞달쪹쟒틔릩�ꆣ랽衁뷨
쪹ꆣ�늻뗃솿돩냙탕ꆣ쿄�폐닮ꆣ쿈뫵죎췁ꆣ훜軅쫢뗈ꆣ貍퓚뇣쏱ꆣ뷼죕쯹늼
늯ꆣ腋쿈뚨컯飓ꆣ튻샽ퟷ훐맀쫜뱻ꆣ뺫듖늻뗈ꆣ췋鍑헟뛠ꆣ�貢��ꆣ뷔훂鍰헛ꆣ
웤화뗀쇴쪹쇴훝钵菈북늯뗈ꆣ떫뗃폐폃첎ꆣ웤룟쿂뱳훐맀컯荲莞앣뱻ꆣ葴
쮽齯鞉컯ꆣ맙쏒�ꆣ웤쯹뱻튊ꆣ죔푓컥럖횮훐ꆣ솿뛾럖ꆣ죽럖볦뱻貍맀
욥뛎ꆣ쿈쫇ꆣ쳬쿂냙탕��폚뢮ꆣ튻풻짏릩ꆣ뛾풻쯍쪹ꆣ죽풻쇴훝ꆣퟔ붨훐돵뚨
뚐ꆣ镲�훘�ꆣ쫇훘ꆣتحج죋쯹돶ꆣ만틑놶웤돵헷틓ꆣ웤쇴훝쯍쪹ꆣ쯹
퓚샴ꆣ폖붵쪡맀쪹뻍貍맀ꆣ틔ퟔ럢횳ꆣ뛸훘�죋ꆣ벰엡? 黩쿠ꆣퟠ했쳬쿂쇴
훝쯍쪹컯ꆣ튻쟐쇮틀쪡맀ꆣ웤쯹퓚퍞달쪹ꆣ죔틔웤쥗횮뾤ퟢ�ퟔ뵯ꆣ죴늻ퟣꆣ좻
푓폚횧뾤ꆣ웤화훝쯍쪹ꆣ쾤힃黩짏릩ꆣ맊욣쏱짔쾢볧ꆣ 

웤쓪쇹퓂ꆣ쇮뺩헗뢮ꆣ웤菉뚐틋틔쯚ڱ뵺북뗈헛뱻ꆣ 

쪮튻쓪쇹퓂ꆣ뺩헗뢮ퟠꆣ뷱쓪화뽨쿄뚐ꆣ헛뱻빣북뵊벗뵺빤뗈ꆣ腋했틀놾뽨镲荲ꆣ
땯뚨짏훐뛾뗈ꆣ쎿욥볓뛾냙컄ꆣ빤쎿菉볓뛾쪮컄ꆣ웤쿂뗈컯ꆣ늻퓚뱻쿞ꆣ킡
釴놾늻ퟣꆣ죎뱻뵺빤ꆣ쫇놾釴ꆣ죧럇놾釴ꆣ�뫏벯�돉욥뛎듺뱻헟ꆣ
쯹평魑쪮컥ꆣ볏쇮놊ꆣ횼ꆣ틀ퟠꆣ 

쪮쯄쓪뛾퓂ꆣ죧슄화뗀훝뢮샴뗈ꆣ믲폐놾죎뗃쳦ꆣ쯬꺔첎�냙탕읦血짡
햬ꆣ믲틲쳦듺쟩뇗ꆣ뇣웆뚨헽菉뚐ꆣ늻돶닮뿆ꆣ뷱폐듋즫ꆣ腋샕틀풪黩뚨ꆣ 

唐會要卷八十四 

  租稅下 

풪뫍쪮컥쓪냋퓂ꆣ훐闸쿂ퟠꆣ럼鳊뷱쓪헽퓂쪮웟죕ꆣ쇮냙쇅흨훘헟ꆣ
뷱鏾좺맙釴늿짐闸韮쇪뗈ꆣ럼했쳬쿂菉뚐좶چ뻆샻뗈ꆣ쾤틔늼늯뵺빤ꆣ죎췁쯹
깡컯돤뚐ꆣ腋늻튊ꆣ葴컯鵵훘ꆣ鵵�ꆣ�죋튊쏢��욥늯헟ꆣ럼틔좺맙쯹
흨ꆣ쫂뷔훁꺔ꆣ짮샻릫쮽ꆣ했짌솿뢶뛈횧ꆣ鏾화훝뢮醪菉뚐ꆣ릩짏뚼벰쇴훝쇴
쪹앦ꆣ웰풪뫍쪮쓪틔ꆣ腋룄엤뛋욥퍢菉횮컯黩뚐ꆣ죧듳驶틔잰ퟢ펹핮핻ꆣ
늻펋ꆣ쇮웤헛뱻ꆣ쪹죋횪뚨훆ꆣ릩�폐뎣ꆣ죔뱳풪뫍쪮컥쓪뱻늼늯뗈맀荲ꆣ
웤폐앦뱻첓맀컯ꆣ앣틀첓맀컯�펋ꆣ죧앦뱻貍맀컯ꆣ腋튊ꆣ벴뛋욥뷯菉짏ꆣ
솿볓맀荲�펋ꆣ힃램퓚웤컯荲ꆣ荲葴폀샻릫쮽ꆣ돵캢폐볓ꆣ램탐벴꺔뻍
貍ꆣ뇈앦뵯폃ꆣ만샻뛸늻몦ꆣ죔ퟷ靬볾첎훃ꆣ뺎죫횼럻ꆣ웤چ샻뻆샻ꆣ놾틔좶싊
펋ꆣ폐쫢菉뚐횮쏻ꆣ늻뿉돽좥ꆣ떫앦훐폐쇮뱻튊헟ꆣ틠했쇮헛뱻镲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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욥뛎ꆣ맙볈늻貣틔黩뚐ꆣ죋뗃틔쯹깡폃�ꆣ葴�뇘뻹웤�훘ꆣ꺀ퟔ轖큑
뾗ꆣ뇣镲믝쿂ꆣ쫼뗃웤틋ꆣ웤췁랦뵺싩ꆣ믲뗘��죻ꆣ쯗볈꺐ꆣ�죫늻춬ꆣ했
짌솿캯쯹쮾닃ퟃꆣ뇣틋첎훃ꆣ횼ꆣ틋틀ꆣ 

첫뫍뛾쓪뛾퓂ꆣ앤풪틼췵퇄ퟠꆣ앤풪뢮쓏菉뚐쯘룟ꆣ쎿쓪뿆ꆣ샽뛠釒잷ꆣ
뷱했맜菈쯄훝뻹钂ꆣ듺뱻뛾잧컥냙�컄ꆣ엤엮훝웟냙컥쪮�ꆣ벯훝웟냙컥쪮�ꆣ
춨훝컥냙�ꆣ냍훝컥냙�ꆣ횼ꆣ틋뢶쯹쮾ꆣ쯄쓪컥퓂ꆣ蒦쓏컷뒨탻鏡쪹홇흨
듳럲듞죖ퟠꆣힼ푴횼훆훃컷뒨쫂靬ꆣ뷱앣맹짌솿ꆣ菉뚐钵菈죽럖ꆣ뛾럖뱻튊
ꆣ튻럖헛뱻욥뛎ꆣ쎿뛾�볓냙탕컥냙컄ꆣ펋튻쪮죽졦쯄잧뛾냙쯄쪮죽�컄ꆣ
틀듋闔홉냙탕펙ꆣ붛�훝뽨ꆣힼ푴죽럖鱰럅튻럖ꆣ펋鱰쇹졦웟잧쇹냙뛾쪮�컄ꆣ
늻붛�첎ꆣ쿈튊쇮죽럖ꆣ튻럖헛뱻컯ꆣ펋莞냙탕튻쪮죽졦ꆣ앦폐뚐쭋폳
횮ꆣ쎿꺀훁웟냋냙ꆣ钿늻镲ꆣ뷱臣쪡뚐쏻ꆣ녍틀화첎黩쯄쿞뗈뗚ꆣ쿈뵯釴쳻ꆣ
튻쟐쏻쒿춣ꆣ횼ꆣ틋틀ꆣ 

쇹쓪ꆣ쳬욽�ퟠꆣ했웰풪뫍웟쓪ꆣ驱릩菉뚐좶뻆뗈쪮컥졦�ꆣ쯚컥졦쪯ꆣퟔ풪
뫍쒩ꆣ쫕迍샮躟뗀쪮뛾훝ꆣ뎯춢늻낲랴苈ꆣ헷�쯹죫ꆣ녍쇴ꆣ훁쫇랽驷췵뢮ꆣ 

돉뛾쓪뛾퓂릝컄ꆣ화훝뢮믲폶쮮몵ꆣ폐잷뚐ꆣ뫏릩컯ꆣ럼했캯훝뽨
맙ꆣ푏램헐鑹ꆣ벰헙釴돐뗨ꆣ웤쁭쳮뱻ꆣ쓪뵋ꆣ뻟驷迍쳮텡컯钵슄ퟠꆣ
腋裳뛈횧ꆣ웤듌쪷뽨쇮뗃쳦ꆣ듺쳦죋붻룮ꆣ죔럖쏷뻟튊퓚췁뿍釴ꆣ붻뢶죋ꆣ
늻뗃�쿠췆힢ꆣ짪웆뚐ꆣ웤쯹헐횮뿚ꆣ늻뗃貢꺔첎듳釴ꆣ염黩킡釴ꆣ葥폐엤싊ꆣ 

쯄쓪쪮퓂ꆣ훐闸쿂ퟠꆣힼ돉풪쓪죽퓂쪮죕ꆣ틋쇮菉뚐훝뢮ꆣ룷튊죎맙훐ꆣ
鋾鏱쟥辊뚨빖ꆣ췹臭쯍ꆣ컥졦훁쪮졦黩튻빖ꆣ빖맙뾼鵍ꆣ놾훝뇣앣틀�ퟠ룄ꆣ
춨펋쪮쓪췹臭ꆣ莞돉앣틀ꆣ�꺔첎쇮죧놾훝맙�췻齯쿠꺔헟ꆣ푓莞돉
ퟠ쯻첎맙헟ꆣ럼틔화뗀폐짏릩菉뚐컯헟ꆣ듳킡펋냙첎ꆣ앦샽닮훝뽨맙돤빖ꆣ
틠늻슄�폐钡ꆣ죴틀틔뚨빖黩쏻ꆣ葴쏼맙늻틔닅쓜ꆣ�떓酻ꆣ魲붭
뮴��듳훝ꆣ쎿쓪닮빖쪮�ꆣ죴쇮뚨ꆣ葴맙虔햼듋쇷ꆣ죴땯좡钵죋ꆣ빖
�꺔첝웤듳냫ꆣ뎼뗈짌솿ꆣ뚨빖웰臭쓪틑샕춣ꆣ뎼폖ힼ돉풪쓪틑잰횼靬ꆣ
훝뽨맙돤빖쯍��쯄졦틑짏ꆣ齯잷짙ꆣ늻폢돌쿞헟ꆣ闸짏뾼ꆣ쪮졦鱰�튻ꆣ웤
莞ꪄꆣꩱ틔짔�ꆣ쯍뛾졦훁컥졦ꆣ틀앦闸짏뾼ꆣ컥졦훁웟졦ꆣ앣鱰튻�ꆣ웟졦훁
쪮졦ꆣ鱰菉�ꆣ쪮졦훁쪮컥졦ꆣ鱰죽�ꆣ죧튻뛈돤빖ꆣ莞蓚캴ퟣꆣ뾼훈횮菈ꆣ쟩
퓙닮헟ꆣ횼靬쿈폐뱳뵞ꆣ듋췻쇮푓ꆣ죧쓪짙벰닄�늻꺔ꆣ떫쇮ힼ앦샽ꆣ틔
핮쇏�엣ꆣ늻뇘튻샽틀듎닮잲ꆣ웤腋췻ힼ잰횼靬첎럖ꆣ횼ꆣ틋틀ꆣ 

웤쓪쪮뛾퓂ꆣ맜붛싔쪹쳆뫪貍ꆣ꺔맜짏릩菉뚐튻잧쯄냙웟쪮죽�컄ꆣ웤튊
쎿쓪뢽轖훝빖쯍뱻ꆣꆣ맜菉뚐냋냙잧ꆣퟔ쇮�뱻ꆣ짵완뇗ꆣ틋캯蹘쓏
컷뗀퍞달쪹ꆣ쎿쓪앣쫜�틗��ꆣ뢽빖쯍쪡ꆣ웤�쑟ꆣ죔쇮럅钵菈돩헛ꆣ 

闾닽풪쓪헽퓂훆ꆣퟢ钿폐뎣ꆣ췵훆쮹뻟ꆣ싊齯쮇ꆣتحج쏱뫎틀ꆣ菈췢화훝뢮냙탕ꆣ
쯹띎쳯쏧ꆣ싊뚐ꆣ쯘폐뚨ꆣ죧슄뷼쓪샴ꆣ늻쫘램훆ꆣ럖췢쟳ꆣ훂쪹솦
�횮럲ꆣ�볓삧뇗ꆣ틠폐쎿쓪닮맙톲饺ꆣ蓚鑟짮ꆣퟔ뷱틑ꆣ훝뽨쎿뽨쯹뿆
ꆣ튻쟐틀黩뚨ꆣ늻뗃쓪饺�ꆣ钵췢죧폐믄�鷉즽풭ꆣ냙탕폐죋솦ꆣ쓜
覨룻띎ꆣ훝뽨늻뗃�蚖쯹쫕쏧ퟓꆣ컥쓪늻퓚뚐쿞ꆣ컥쓪횮췢ꆣ틀샽쫕뚐ꆣ튻
횮훐ꆣ쿈쳮�釴잷ꆣ죧齯잷ꆣ벴뻹鱰놊釴뫏ꆣ떫쇮늻쪧풪ꆣ늻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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쳯볓뚐ꆣ죔캯놾뗀퍞달쪹쎿쓪쟯돉횮镲ꆣ뻟맜菈覨쳯뗘꺀ꆣ벰뫏짏릩쇴
훝죴쪹钵ꆣ럖컶슄ퟠꆣ죧쯹ퟠ钵췢ꆣ폐�뱻죋釴ꆣ듌쪷틑쿂ꆣ腋릝벉훘
볓重�ꆣ퍞달쪹ퟠ슠�횹ꆣ죔쇮돶쪹색맙뙒쪷ꆣ벰뛈횧چ횪풺맙ꆣ푌달슄ퟠꆣ 

듳훐뛾쓪헽퓂훆ꆣ화훝뢮뽨뗈뱻뚐ꆣ땯뫏쿈닮莞釴�얣ꆣ뷼헟뛠쫇駠튪벰뢻뫀
횮볒ꆣ쾤했쇴뽨�뱻ꆣ훂쪹蛎�횮죋ꆣ蕳荬쑟냡�ꆣ迄뷱틑ꆣ웤쇴뽨腋쿈
�쿂ꆣ늻횧鷺釴ꆣ죧폐�풽ꆣ릝벉맙샴ꆣ솿볓뿆뗮ꆣ 

쯄쓪헽퓂훆ꆣ웤쳬쿂화훝뢮냙탕ꆣ菉뚐횮췢ꆣ�늻푓럖췢룼폐닮싊ꆣ틑짪ꆣ
짐뿖틲톭ꆣ틋캯뙒쪷앟쟐볓뱭달ꆣ웤화뗀훝뢮醪쯹菉뚐욥뛎뗈컯ꆣ腋쇴훝쪹
컯ꆣ뱻욥뛎첓貍맀荲ꆣ벰튊ꆣ迄잰뷔폐뚨훆ꆣ죧슄뷼죕믲폐첓맀욥뛎钵菈ꆣ
貍맀컯ꆣ벰웤럖钵ꆣ틠늻녍틀靬ꆣ틋캯샴ꆣ쟐볓ퟱ쫘ꆣ죧폐�풽ꆣ뇘흨
뿆쁋ꆣ놾에맙貣횪맙꺔훘重�ꆣ폖쟠쏧菉뚐ꆣ놾쁍쳯췁ꆣ뗘볈賙죋ꆣ뚐뫏좥ꆣ
迄잰짢쇮ꆣ샛폐짪쏷ꆣ뫀뢻횮볒ꆣ짐늻릧쫘ꆣ뷔쫇돐웤벱쟐ꆣ쮽샕웵闸ꆣퟔ뷱틑
ꆣ샕훝뽨쟐볓퍘달ꆣ죧폐듋즫ꆣ흨춴重ꆣ웤뗘죔뇣샕�놾훷ꆣ룼늻퓚햓샭荲
횵횮쿞ꆣ 

쇹쓪죽퓂ꆣ쿈�맢뽨벰뽨읦룷튻쯹ꆣ뢮뽨쯹폐菉뚐벰닮뿆즫틛ꆣ腋쳘
틋럅헟ꆣ훐闸쿂ퟠꆣ럼틔맢쫇뇝쿂풪뻋ꆣ貙듽만뫏꺐뗈ꆣ좻뛸鏾뗘돶뚐ꆣ쳬
쿂뷔춬ꆣ釴ꆣ뻃틑돉샽ꆣ貢蓕훂훎ꆣ貍黩놾룹ꆣ뷼죕뇝쿂賒끬뗂틴ꆣ폻쪹
훐췢꺋튻ꆣ랲퓚쪿쫼ꆣ齯늻퇶듷쉽듈ꆣ뷱ꪚ뫶쏢맢읦쳯ꆣ葴쯆짔맔잰틢ꆣ魲헷
�쯹죫ꆣ붛�폐뎣ꆣ닮쪹늻뻹ꆣ풹쮹웰ꆣ쫂훁캢ꆣ쁍葴듳ꆣ뎼뗈苤캻첨쮾ꆣ
쎿돐핝蓮ꆣ릶폐맜튊ꆣ뫏뻟蚢ꆣ횔ퟠ슄ꆣ럼슠횼ꆣ럮엺듰ꆣ쪡쯹ퟠ뻟쾤ꆣ
틔맢풪뻋횮ퟰꆣ�폻莞꺐ꆣ쇮쏢헷뚐ꆣ돵늻벚쮼ꆣ쟤뗈쇐캻막ꆣ쎿듦뿯틦ꆣ
쫂齯듳킡ꆣ뇘뷟릫훒ꆣ魲퍈웝횮ꆣ죋쯹흨ꆣ릶럇郛컒ꆣ𣝍볎퇔ꆣ쫼쫂쓜녍
죧쮹ꆣ쳬쿂뫎酮늻훎ꆣ폐쪼폐ퟤꆣ꺔릲쫘횮ꆣ쪡퍛퓙죽ꆣ솼퓶캿邂ꆣ쯹ퟠ틋
金ꆣ 

  雜稅 

붨훐풪쓪뻅퓂ꆣ釴늿쫌색��했훃뎣욽�훘놾ꆣ迄횮ꆣ�쫇靬ퟠ화뗀뷲튪뚼
闾횮쯹ꆣ뷔훃샴ꆣ짌죋��ꆣ펋쎿�뚐뛾쪮컄ꆣ쳬쿂쯹돶훱쒾단웡ꆣ뷔쪲튻
뚐횮ꆣ돤뎣욽놾ꆣ镲�폃짔轖ꆣ뎣�늻ퟣꆣ쯹뚐틠녍ꆣ뺹쒪뗃돤놾莦띥퇉ꆣ 

쯄쓪쇹퓂ꆣ에뛈횧釴늿쫌색��했훃듳쳯ꆣ쳬쿂쳯펋웤꺀ꆣ맙쫕쪮럖횮튻ꆣ鏱
웤짏ꆣ飤즣굨횮ꆣ풻릫쳯릫즣ꆣퟔ췵릫훁욥쫼ꆣ닮뷨웤솦ꆣ뗃띙뵺틔뵯蟸폃ꆣ
푴迄웤핦ꆣ�쫬펋횮ꆣퟔ틔黩럇뇣ꆣ뷔貋늻쿂ꆣ했탐뎣욽뚐단횮램ꆣ폖틔�웈
ꆣ뎣욽샻늻镲벯ꆣ쓋했뚐컝볜뗈ꆣ돽쯣쒰볜램ꆣ랲컝菉볜黩튻ꆣ컝폐
��ꆣ뱳荲죽뗈ꆣ짏荲돶뛾잧ꆣ훐荲튻잧ꆣ쿂荲컥냙ꆣ쯹평샴뇼쯣裌뭉ꆣ죫
죋횮轝짡ꆣ뛸펋웤钵ꆣ틂맚쪿ퟥꆣ믲�齯쯻�ꆣꪚ쫘맊顉ꆣퟸ뛠컝돶쯣헟ꆣ蓓钵
쪮졦ꆣ죋늻蓙웤뿠ꆣ랲魝튻헟ꆣ허쇹쪮ꆣ룦헟�컥쪮�ꆣ좡랸볒ꆣ돽쒰램ꆣ
쳬쿂릫쮽뵯앣�틗ꆣ싊튻�앦쯣뛾쪮ꆣ틦볓쯣黩컥쪮ꆣ뵯앣쯻컯ꆣ믲菉鍑헟ꆣ뱳
黩싊쯣횮ꆣ쫐퇀룷뵯펡번ꆣ죋폐��ꆣퟔ쫰펛ꆣ틮죕ꆣ뫏쯣횮ꆣ폐ퟔ�틗ꆣ
늻폃쫐퇀헟ꆣ뵯웤쮽늾ꆣ齯쮽늾헟ꆣ춶ꃮퟔ벯ꆣ웤폐냙헟魝죫뛾잧ꆣ허쇹쪮ꆣ
룦헟�쪮잧ꆣ돶랸ퟯ죋볒ꆣ램볈탐ꆣ뛸훷죋쫐퇀ꆣ뗃貣웤뇺ꆣ싊뛠녉ꆣ릫볒



쳆믡튪 

 726

쯹죫ꆣ퓸늻뗃냫ꆣ뛸풹힘횮뿠ꆣ蟌좻鵍쳬쿂ꆣ훁앤풪뛾쓪헽퓂튻죕짢ꆣ쾤춣셔ꆣ
�풪뻅쓪헽퓂ꆣ돵뚐단ꆣ쿈쫇ꆣ화뗀چ쪹辈ퟠ풻ꆣ럼틔좥驱쮮黄ꆣ푴쇮鱰뚐ꆣ
뷱횮蟸폃ꆣ폐릩莦ꆣ럼했돶단훝뽨벰단즽췢ꆣ짌죋튪슷ꆣ캯쯹평뚨죽뗈镲맀ꆣ
쎿쪮뚐튻ꆣ돤쯹럅菉뚐ꆣ웤쏷쓪틑쯹뗃뚐ꆣ췢�횮ꆣ죴화훝퓢쮮몵ꆣ�뚐늻�ꆣ
틔듋듺횮ꆣ푴풻ꆣ뿉ꆣ죔캯辈뻟첎훃靬ퟠꆣퟔ듋쎿驱뗃쯄쪮졦�ꆣ단횮폐뚐ꆣ
ퟔ듋쪼튲ꆣ좻뚐단齯첓驱ꆣ퓢쮮몵첎ꆣ틠캴蝌틔뚐단헼�ꆣ 

풪뫍죽쓪쪮퓂ꆣ뷻鋱ꆣ튻菉틑짏헟ꆣ뛾쪮ꆣ�돶놾뷧ꆣ훝뽨맙샴ꆣ릝벉뿆셐ꆣ 

酣풪쓪ꆣچ쪹췵능ퟠꆣ단뚐튻냙ꆣ퓶횮컥쪮ꆣퟳ쪰�샮ثه짏쫨햓횮풻ꆣ좶싊
뻈뇗ꆣ웰ퟔ룉룪ꆣ쳬쿂齯폝ꆣ벴틋쪡ꆣ魲뚐단횮쫂ꆣ폈돶뷼쓪ꆣ퓚�풪풪쓪훐ꆣ
늻뗃늻ꂖꆣ뷱쯄몣鱑ꆣ냋랽욽ꆣ뫱钿쏱ꆣ쫢苻蟸ꆣ웤늻뿉튻튲ꆣ폖단黩
쪳컯ꆣ齯꺐쏗چꆣ죋횮쯹�ꆣ�뷼춬쯗ꆣ볈킠뿊랦ꆣ鋎쮹ꆣ쳯횮ꆣ쫈뫃
폈쟐ꆣ뷱퓶뚐볈훘ꆣ镲맀뇘퓶ꆣ쇷뇗쏱ꆣ쿈벰�죵ꆣ웤늻뿉뛾튲ꆣ쟒즽鷉횮ꆣ
돶齯뚨钵ꆣ솿뷯햓뚐ꆣ쯹벽쫛뛠ꆣ荲룟葴쫐헟쾣ꆣ荲�葴쫐헟轖ꆣ驱뵋짏펋ꆣ웤
샻軗뫎ꆣ캴튊뢷�ꆣ춽슄钿풹ꆣ웤늻뿉죽튲ꆣ뎼늻룒�맊쫂ꆣ횱틔쒿잰쯹튊
횮ꆣ럼췻閺쇴슔쏷ꆣ짙뒹쓮酝ꆣ쳘ힷꆣ룼�짌솿ꆣ뇝쿂벴캻횮돵ꆣ틑뻛钿ꆣ
췢맙돩�ꆣ탽폐푴춣ꆣ퇳퇳뗂틴ꆣ잧맅늻탠ꆣ뷱죴좶단볓뚐ꆣ쪧죋쟩ꆣ뎼슚
홇쮾ꆣ늻룒빽쒬ꆣ镲뷻훐퓬냙돟飇ꆣ틲펋늻돤ꆣ췵능쾣뛷퓶뚐ꆣ쫨ퟠ늻쪡ꆣ 

첫뫍웟쓪쯄퓂ꆣ뙒쪷앟ퟠꆣ럼ힼ첫뫍죽쓪쪮뛾퓂쪮냋죕짢컄ꆣ쳬쿂돽菉뚐췢ꆣ늻
뗃췽폐뿆엤ꆣ웤짃볓좶싊ꆣ튻쟐틋춣ꆣ쇮뙒쪷앟蟀볓달푌헟ꆣ뎼럼틔랽뷱쳬쿂
齯쫂ꆣ쉽헾죕탞ꆣ蓕좥龩뿁ꆣ앣죋챋쾢ꆣ뎼ퟲ틲蹘쓏뗀짃훃훱뺚裶ꆣ뚐램훁훘ꆣ
몦죋짮ꆣ늩푌화뗀ꆣ캯횪ퟔ첫뫍죽쓪ힼ짢컄菉뚐췢춣轕뗈쫂ꆣ톮퓂횮菈ꆣ믲틔
뚽달늻蟀ꆣ믲틔샴룼룄ꆣ틀잰벴훃ꆣ훘삧تحج쏱ꆣ럼췻웰뷱ꆣ醪화뗀ퟔ첫뫍죽
쓪ힼ짢컄쯹춣뚐췢ꆣ뿆엤좶싊뗈ꆣ迍틑蕳훃헟ꆣ퇶떽쪮죕菈ꆣ뻟蕳훃쫂평슄
ퟠꆣ죔짪裳앟쮾ꆣ쎿폐돶쪹색맙뙒쪷ꆣ쇮蟀볓달푌ꆣ릶폐듋즫ꆣ놾에맙훘볓重�ꆣ
샴ퟠ슠�횹ꆣ횼ꆣ틋틀ꆣ 

돉뛾쓪쪮뛾퓂ꆣ커貎�릝뛈쪹톦풪�ퟠꆣ뿚뚐裶ꆣ醪쫇붛�틂맚짌뿍ꆣ뷰
퇲튊단چ빣북뗈ꆣ튻컯틑짏腋뚐ꆣ뷱짌솿ꆣ웤뚐컯했춣뵞ꆣ횼ꆣ뮴
춨뷲ꆣ쿲臭뺩蟸ꆣퟔ폐싊뚐ꆣ슄풹힘ꆣ톦풪�떽횮돵ꆣ쫗했돽좥ꆣ뇭헂�
훁ꆣ5 필틑앤ꆣ뿚뚐鏾풪�쯹ퟠ腋춣ꆣ쯹훃꺔맙쮾쯹평腋셔ꆣ캯풪�꺔죕냱쪾ꆣ
웤뿚뚐ꆣ뮴탬퍞달쪹뷱쓪잰菉뛈ퟠꃮꆣ菈�릲뗃튻졦냋잧컥쪮컥�
컄ꆣ菈쪮튻졦튻잧죽냙�컄ꆣ캯釴늿쎿쓪틔貍훰뷼횧뢶ꆣ쯞뛾훝ꆣ틔뛈횧
짏릩�돤놾�폃ꆣ웤쯻캴�ꆣ캯죎닅뎼ꆣ릲쾢풹ꆣ틔낲탐싃ꆣ 

듳훐쇹쓪헽퓂ꆣچ��쪹뇸늿쫌색엡택ퟠꆣ화뗀릝뛈쪹퍞달쪹ꆣ훃뗪춣횹단짌ꆣ
쎿뷯쫕鎂뗘ꆣ腋뚐붛�짌죋ꆣ맔램샭ꆣ뷱했룯饍뚐ꆣ틔춨훛뒬ꆣ짌싃볈낲ꆣ
핮샻ퟔ뫱ꆣ뷱폖헽뚐단짌ꆣ뛠놻쮽�단죋쟖詚웤샻ꆣ뷱했辊軖맙샴ꆣ쿈돶단즽
뿚ꆣ벰轝觛뮴쓏뷧菈ꆣ臑훃냑ힽꆣ闔홉헐쫕ꆣ솿볓냫뚐ꆣ뵯쫗쳻ퟓꆣ쇮웤쯹퓚
릫탐ꆣ迄듋춨쇷ꆣ룼齯뿁詚ꆣ쯹벽헐金롆삧ꆣ쿂뵞볩웛ꆣ쪹쮽�헟쏢랸램횮鑟ꆣ
헽뚐헟齯쪧샻횮驕ꆣ貤뺿룹놾ꆣ앥빖靬ꆣ횼ꆣ틋틀ꆣ웤쓪쯄퓂ꆣ뮴쓏벰쳬욽
�릝뛈쪹헣컷퍞달쪹ꆣ뷔ퟠ�폃삧뷟ꆣ럼웲쟒�틀앦뚐단ꆣ횼ꆣ엡택靬쫨단램
쫂顏뺫풔ꆣ훆훃횮돵ꆣ샭꺋튻ꆣ腋틋ힼ뷱쓪헽퓂뛾쪮쇹죕첎럖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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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庸使 

開元十一年十一月。宇文融除殿中侍禦史。勾當租庸地稅使。天寶二年四月。陝
郡太守韋堅。兼知勾當租庸使。六載十一月。楊慎矜加諸郡租庸使。至德元年十
月。第五琦除監察禦史。充江淮租庸使。中書侍郎房琯諫曰。往者。楊國忠厚斂。
取怨天下。陛下即位以來。人未見德。琦。聚斂臣也。今復寵之。是國家斬一國
忠。而用一國忠矣。將何以示遠方。歸人心乎。上曰。天下方急。六軍之命若倒
懸。無輕貨則人散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自此恩減於舊矣。 

廣德元年十月。代宗居陝。考功郎中裴諝。懷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上將以為
禦史中丞。為元載所排。出為河東道租庸鹽鐵等使。時關輔大旱。諝請入計。召
見便殿。問諝榷酤之利。一歲出入幾何。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
上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閒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臣
謂陛下軫念。先問人之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
為是。以未敢即對。上前坐曰。微公言。吾不聞此。拜左司郎中。 

永泰元年三月。京兆尹第五琦奏。租庸使請一切並停。唯差判官一人巡官二人催
遣。從之。 

  兩稅使 

建中三年八月。初分置汴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至十二月二十日。包佶。崔縱
分為之。 

八年四月。以東都。河南。江淮。嶺南。山南東道兩稅等錢物。令戶部侍郎轉運
使張滂主之。東渭橋以東諸道巡院。悉隸滂。以關輔。河東。劍南。山南西道財
物。令戶部尚書度支使班宏主之。其後宏滂互有短長。宰相趙璟陸贄。具以其事
上聞。由是參用大歷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焉。 

貞元七年六月。太常卿崔縱為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田悅軍敗。魏州嬰城自
守。河東。朔方。昭義。河陽及神策兵圍之。軍乏食。乃以縱兼魏城四節度都糧
料使。軍食稍給。涇原兵反。上居奉天。四方援兵。未有至者。時縱先知。乃潛
告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說令奔命。懷光從之。縱乃悉斂軍財。與懷光俱來。調給
甚備。懷光軍士。久戰河外。及次河中。遷延未進。縱以貨幣先渡河。謂懷光軍
士曰。若濟河。悉所齎以分將士。眾利之。乃肯西濟。 

元和四年六月敕。兩稅法總悉諸稅。初極是便民。但緣約法之初。不定物估。粟
帛轉賤。賦稅自加。民力不堪。國用斯切。須務通濟。令其便安。欲遣使臣巡行
國邑。郵驛所屆。豈免煩勞。鞀車遽馳。曾未周悉。度支鹽鐵。泉貨是司。各有
分巡。置於都會。爰命帖職。周視四力。? 而易從。庶協權便。政有所弊。事有
所宜。皆得舉聞。副我憂寄。其鹽鐵使楊子留後。宜兼充淮南。浙西。浙東。宣
歙。福建等道兩稅使。其江陵留後。宜兼充荊南。山南東道。鄂嶽。江西。湖南。
嶺南等兩稅使。其上都留後。宜兼充荊南。山南東道兩稅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
院官。宜兼充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兩稅使。其陝內五監。舊屬鹽鐵使。宜割
屬度支使。便委山南西道兩稅使兼知糶貨。各奉所職。期於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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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誅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未定戶籍。乃命諫議大夫王彥威。充十二州
勘定兩稅使。朝法振舉。人不以為煩。 

七年七月。荊南兩稅使崔倰賜紫金魚袋。浙江東道兩稅使程異賜朝散大夫。以入
計敘勞也。 

十五年閏正月。命度支郎中趙佶使淄。青。兗。海。鄆。曹。濮。蔡。申。光等
州。定兩稅。 

  戶口數 

永徽三年七月。戶部尚書高履行奏。計戶三百八十萬。 

神龍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戶部尚書蘇瑰奏。計戶六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 

開元十四年。戶部進計帳。言今年管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 

二十年。戶部計。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 

二十四年。計戶八百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天寶元年。計戶八百五十三萬五千七百六十三。 

十三載。計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 

至德元年。計戶八百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乾元三年。計戶一百九十三萬一千一百四十五。 

廣德二年。計戶二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 

建中元年十二月。定天下兩稅戶。凡三百八十五萬五千七十六。 

元和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三。 

長慶戶。三百九十四萬四千九百五十九。 

寶歷戶。三百九十七萬八千九百八十二。 

太和戶。四百三十五萬七千五百七十五。 

開成四年。計戶部管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會昌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雜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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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二十年。太宗問民部侍郎盧承慶。歷代戶口多少之數。承慶敘夏殷之後。迄
於周隋。皆有依據。太宗嗟賞久之。 

永徽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問戶部尚書高履行。去年進戶多少。履行奏言。去年
進戶。總十五萬。上以天下進戶既多。謂長孫無忌曰。比來國家無事。戶口稍多。
三二十年。足堪殷實。因問隋有幾戶。今見在幾戶。履行又奏。隋開皇中。有八
百七十萬。即今現戶三百八十五萬。上曰。自隋末亂離。戶口減耗。邇來雖復蘇
息。猶大少於隋初。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敕。朕以百姓為心。固非一人獨理。委之牧宰。輯寧兆庶。若
考論政績。在戶口存亡。不有甄明。何憑賞罰。自今已後。天下諸州戶口。或刺
史縣令有離任者。並宜分明交付。州縣仍每至年終。各具存亡及增加實數同申。
並委採訪使重覆報省。所司明為課最。具條件奏聞。隨事褒貶。以旌善惡。 

貞元三年五月。詔曰。諸州戶口減耗。三分去二。其官員亦合減省。 

元和二年十二月。史官李吉甫等。撰元和國計簿十卷。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
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三。縣一千四百五十三。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
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
範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並不申戶口數。每歲縣賦入倚辦。
止於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
四十四萬戶。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八十三萬餘
人。比量士馬。三分加一。率以兩戶資一兵。其他水旱所損。徵科妄斂。又在常
役之外。 

六年二月制。自定兩稅以來。刺史以戶口增減。為其殿最。故有析戶以張虛數。
或分產以繫戶名。兼招引浮客。用為增益。至於稅額。一無所加。徒使人心易搖。
土著者寡。觀察使嚴加訪察。必令指實。 

會昌五年八月制。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佛教寖興。是逢季時。
傳此異俗。且一夫不耕。有受其餒者。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
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貞觀開元。亦常釐革。? 除不盡。流衍滋多。
中外誠臣。協予正意。濟民利眾。予不讓焉。天下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餘人。
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 

  移戶 

貞觀元年。朝廷議戶殷之處。聽徙寬鄉。陝州刺史崔善為上表曰。畿內之地。是
謂殷戶。丁壯之民。悉入軍府。若聽移轉。便出關外。此則虛近實遠。非經通之
義。其事遂止。 

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徙關外雍同秦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 

開元十六年十月敕。諸州客戶。有情願屬緣邊州府者。至彼給良沃田安置。仍給
永年優復。宜令所司。即與所管客戶州計會。召取情願者。隨其所樂。具數奏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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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歷元年五月敕。黔首如有願於所在編附籍帳者。宜令州縣優恤。給與閑地。二
周年不得差遣。 

唐會要卷八十五 

  團貌 

武德六年三月。令以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歲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 

開耀二年十二月七日敕。百姓年五十者。皆免課役。至神龍元年五月十八日制。
二十二成丁。五十九免役。因韋庶人所奏。至景雲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敕。韋庶人
所奏成丁入老宜停。省司舉徵租調。殿中侍禦史楊瑒執之曰。韋庶人臨朝當國。
制書非一。或進階卿士。或赦宥罪人。何獨於已役中男。重徵丁課。恐非保人之
術。省司遂依瑒所執。奏停。 

延載元年八月敕。諸戶口計年將入丁老疾應免課役及給侍者。皆縣親貌形狀。以
為定簿。一定以後。不得更貌。疑有奸欺者。聽隨事貌定。以付手實。 

開元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敕。天下諸州。每歲一團貌。既以轉年為定。復有籍
書可憑。有至勞煩。不從簡易。於民非便。事資釐革。自今已後。每年小團宜停。
待至三年定戶日。一時團貌。仍令所司。作條件處分。 

天寶三載十二月二十三日赦文。比者。成童之歲。即挂輕徭。既冠之年。便當正
役。憫其勞苦。用軫於懷。自今已後。百姓宜以十八已上為中男。二十三已上成
丁。至廣德元年七月十一日赦文。天下男子。宜二十五歲成丁。五十五入老。 

四載七月二十日敕。今載諸郡。因團貌宜便定戶。自今已後。任依常式。應緣察
問。對眾取平。準今載三月五日敕處分。 

八載閏六月五日制。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已上。宜各給中男一人充侍。仍任
自簡擇。至八十已上。依常式處分。 

九載十二月二十九日敕。天下郡縣。雖三年定戶。每年亦有團貌。計其轉年。合
入中男成丁。五十九者。任退團貌。 

  雜錄 

武德九年十一月。簡點使左僕射封德彜等。以中男十八已上。簡取入軍。敕旨已
出。給事中魏徵執奏不可。上怒。乃召徵作色謂。中男若實小。自不點入軍。若
實大。是其詐妄。依式點入。於理何嫌。卿過如此固執。徵正色曰。臣聞竭澤而
漁。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矣。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矣。若次男以上。
並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比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其為少。但為禮
遇失所。遂使人無鬥心。若多點取人。還充其數。雖多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
遇之以禮。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下每雲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詐
之心。今之共治。所寄惟在縣令刺史。年常貌閱。並悉委之。至於簡點。即疑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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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望下誠信。不亦難乎。上曰。初見卿固執。疑卿蔽於此事。今論國家不信。
乃是人情不通。所令取中男宜停。 

  定戶等第 

武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貲產。定為三等。至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詔。天下戶
三等。未盡升降。依為九等。 

永徽五年二月八日敕。天下二年一定戶。 

萬歲通天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敕。天下百姓。父母令外繼別籍者。所析之戶。等第
並須與本戶同。不得降下。其應入役者。共計本戶丁中。用為等級。不得以析生
蠲免。其差科。各從析戶祗承。勿容遞相影護。 

開元十八年十一月敕。天下戶等第未平。升降須實。比來富商大賈。多與官吏往
還。遞相憑囑。求居下等。自今已後。不得更然。如有囑請者。所由牧宰。錄名
封進。朕當處分。京都委禦史。外州委本道。如有隱蔽不言。隨事彈奏。 

天寶四載三月敕。朕聽政之餘。精思治本。意有所得。庶益於人。且十一而稅。
前王令典。農商異宜。舊制猶闕。今欲審其戶等。拯貧乏之人。賦彼商賈。抑浮
惰之業。優劣之際。有深察之明。閭裏之間。無不均之歎。頃以人不欲擾。法貴
從寬。所以比來未全定戶。今已經數載。產業或成。適可因茲。平於賦稅。自今
已後。每至定戶之時。宜委縣令與村鄉對定。審於眾議。察以資財。不得容有愛
憎。以為高下。徇其虛妄。令不均平。使每等之中。皆稱允當。仍委太守詳覆定
後。明立簿書。每有差科。先從高等。矜茲不足。庶協彜倫。 

廣德二年二月十一日赦文。天下戶口。委刺史縣令據見在實戶量貧富等第科差。
不得依舊籍帳。 

貞元四年正月赦文。天下兩稅。更審定等第。仍令三年一定。以為常式。 

元和六年正月。衡州刺史呂溫奏。當州舊額戶一萬八千四百七。除貧窮死絕老幼
單孤不支濟等外。堪差科戶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後。團定戶稅。次檢責出所由
隱藏不輸稅戶一萬六千七。伏緣聖恩。錄臣在道州微效。擢授大郡。令撫傷殘。
臣昨尋舊案。詢問閭裏。承前徵稅。並無等第。又二十餘年。都不定戶。存亡孰
察。貧富不均。臣不敢因循。設法團定。檢獲隱戶。數約萬餘。州縣雖不徵科。
所由已私自率斂。與其潛資於奸吏。豈若均助於疲民。臣請作此方圓。以救凋瘵。
庶得下免偏枯。上不闕供。敕旨。宜付所司。 

十五年二月敕節文。天下百姓。自屬艱難。棄于鄉井。戶部版籍。虛繫姓名。建
中元年已來。改革舊制。悉歸兩稅。法久則弊。奸濫益生。自今已後。宜準例三
年一定兩稅。非論土著客居。但據貲產差率。 

  戶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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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十二年八月。宇文融除禦史中丞。充諸色安輯戶口使。天寶四載二月。戶部
郎中王? 。加勾當戶口色役使。 

  籍帳 

舊制。凡丁新附於籍帳者。春附則課役並徵。夏附則免課從役。秋冬附則課役俱
免。其詐冒隱避。以免課役。不限附之早晚。皆徵之。 

武德六年三月。令每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 

儀鳳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敕。自今已後。裝潢省籍及州縣籍。 

景龍二年閏九月敕。諸籍應送省者。附當州庸調車送。若庸調不入京。雇腳運送。
所須腳直。以官物充。諸州縣籍手實計帳。當留五比。省籍留九比。其遠依次。
除皇宗祖廟雖毀。其子孫皆於宗正附籍。自外悉依百姓例。 

開元十八年十一月敕。諸戶籍三年一造。起正月上旬。縣司責手實計帳。赴州依
式勘造。鄉別為卷。總寫三通。其縫皆注某州某縣某年籍。州名用州印。縣名用
縣印。三月三十日納訖。並裝潢一通。送尚書省。州縣各留一通。所須紙筆裝潢。
並皆出當戶內口。戶別一錢。其戶每以造籍年預定為九等。便注籍腳。有析生新
附者。於舊戶後。以次編附。 

二十九年二月敕。自今已後。應造籍。宜令州縣長官及錄事參軍審加勘覆。更有
疏遺者。委所司具本判官及官長等名品錄奏。其籍仍寫兩本。送戶部。 

天寶元年正月制節文。如聞百姓之內。或有戶高丁多。苟為規避。父母見在。別
籍異居。宜令州縣仔細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
已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如更犯者。準法科罪。 

三年正月十六日敕。天寶三年。改為載者。所論前後年號。一切為載。其後造籍
記歲月雲若干載。自餘表狀文章並準此。 

其載二月二十五日制。天下籍造四本。京師。東京。尚書省。戶部。各貯一本 

五載六月十一日敕。自今已後。應造籍帳及公私諸文書。所言田地四至者。改為
路。 

十二載正月十二日敕。應送東京籍宜停。 

寶應二年九月敕。客戶若住經一年已上。自貼買得田地。有農桑者。無問於莊蔭
家住。及自造屋舍。勒一切編附為百姓差科。比居人例量減一半。庶填逃散者。 

大歷四年八月敕。名籍一家。輒請移改。詐冒規避。多出此流。自今已後。割貫
改名。一切禁斷。 

  逃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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뻟푏뿆靬ꆣ웤램뷻ꆣ뛸쿠뾴黩샽ꆣ쒪뿏ퟱ돐ꆣ뽶폻뱭웤�ꆣ볓횮탌셐ꆣ葴
냙훝잧뾤ꆣ펹뿉녍뿆ꆣ잰볈틀�ꆣ죔띥솕ꆣ饺ꭀ헟齯�ꆣ춣횹헟ꭀ쏢ꆣ뢡쳓늻
ꆣ틠평듋ꆣ뷱뽶룼쯑饺ꆣ뛸캯횮훝뽨ꆣ葴�퉵앦�ꆣퟤ齯틦ꆣ뎼틔黩틋쇮
뙒쪷뚽달饺킣ꆣ푏뷻쇮틔럀횮ꆣ뒹뛷뗂틔鏡횮ꆣ쪩駠뫢틔뙒횮ꆣ黩훆쿞틔튻횮ꆣ
좻쳓췶뿉�ꆣ뢡풢뿉뵞ꆣ쯹홞뷻쇮헟ꆣ쪹黩놣ꆣ�쿠퍘달ꆣ잰맔뇜ꆣ뷔
푓ퟔ탂ꆣ죔폐늻돶ꆣ�슠쿠룦ꆣ쎿뱭튻죋ꆣ쫂볓�ꆣ쏷黩뿆쒿ꆣ쪹횪蓱뻚ꆣ쯹
홞뛷뗂헟ꆣ쳓췶횮춽ꆣ뻃즣ꆣ뱚莦뿕ꆣ쳯뗘믄轕ꆣ벴꺔�랦짙ꆣ훺웤탞
ꁉꆣ폐�釒ꆣ놳�ꆣ틠뷔鋎뛸늻蚖ꆣ貒뛸컰ꆣ웤醪�볒ꆣ뛸�랦늻
쓜훂헟ꆣ쓋뵯돌뱚ꆣ쪹�놾�ꆣ쯹홞駠뫢헟ꆣ쳓죋폐뵞볒좥ꆣ쪧놾顉ꆣ탄颷
쯹퓚ꆣ쟩늻�ꆣ슠쯹퓚쏻ꆣ벴뺎黩釴ꆣ럲킡샻헟쪧듳펋ꆣ듦뷼蓕헟췼�
衄ꆣ뷱횮흨헟ꆣ믲늻�힃춨ꆣ틔黩�뢮횮뗘ꆣ釴늻뿉틆ꆣ�횮쏱ꆣ�늻뿉룄ꆣ
뛸풽쁞ꆣ놳뢮쿠貤ꆣ쫇웤쳓췶ꆣ뛸뷻웤룮튲ꆣ뻍쇮쳓췶헟뛠늻쓜驷ꆣ뾂
펋룮ꆣꩱ꺔펋웤釴뗈ꆣ솿黩릝컄ꆣ틳뢻헟쇮�ꆣ�죵헟쇮힡ꆣ饺�틑뚨ꆣ펋쇏
틑쏷ꆣ釴齯쪧뺎ꆣ쏱齯轕顉ꆣ좻낸잰ꆣ짪앦헂ꆣ蟀黩럀뷻ꆣ앣죋룼쪼ꆣ쯹홞
쿞훆헟ꆣ쳓췶횮쏱ꆣ醪ퟔ쫗헟ꆣ틔럻떽냙죕黩쿞ꆣ쿞鵍늻돶ꆣ틀램뿆ퟯꆣ�횮�
훝ꆣ죧듋葴釴齯쯹�ꆣ쏱齯쯹쓤틓ꆣ 

뺰뛾쓪ꆣ녏달뙒쪷짏쫨풻ꆣ췹쓪ꆣ죋颷웤顉ꆣ뛸낲웤췁ꆣ쓪ꆣ죋뛠쪧顉ꆣ
쇷뗀슷ꆣ죴듋헟ꆣ뎼듖퇔횮ꆣ늻뿉蓙钵ꆣ좻쇷횮죋ꆣ�郛셡싃뛸췼즣ꆣ
늻뗃틑튲ꆣ좻틔�饃賒앤ꆣ�钿훘钵ꆣ짏쿂뇆듙ꆣ틲黩�쏱ꆣ�뛨볈뛠ꆣ롆푰쓋
ퟷꆣ볈롆뛸푰ꆣ랸뷻쿠죔ꆣ폖틔蟀램쫸횮ꆣ램蟀뛸랸헟폺놊ꆣ맅죋용횮腹쁋ꆣ葴
틑뵙틓ꆣ뛸늻蓕뷢뵙ꆣ쓋벱ꂿ틽횮ꆣ葴뵙폢만틓ꆣ뷱뿌놡횮샴ꆣ쫇쓜黩뵙헟ꆣ辊
앥횮샴ꆣ쫇쓜ꂿ틽헟ꆣ뷢뵙헟ꆣ캴튊웤죋ꆣ 

풪뻅쓪헽퓂뛾쪮냋죕ꆣ녏달뙒쪷폮컄죚했벱달즫틛苎鹅ꆣ腋쳓釴벰벮쳯ꆣ틲쇮
돤쪹ꆣ쫇ퟠ蓱�에맙钵죋ꆣ졁훝쫂薢�쒽죝ꆣ낲뽨캾췵뇹ꆣ첫풭쮾辈
뻹ꆣ첫풭뇸닜쯎쾣폱ꆣ듳샭푵쫂쯎ꮑꆣ낲훷늾샻짦ꆣ럚훝쫂薢�잢ꆣ髯
쮮뽨캾톦�ꆣ죽풭뽨캾蛌觴쯉ꆣ듳샭쯂�췵핔ꆣ폒쪰�탬돾ꆣ룦돉뽨캾탬ꆣ
낲뽨캾엡貒ꆣ졦쓪뽨캾쾣틝ꆣ춬훝쮾램�훙볅ꆣ듳샭푵쫂냠뺰�ꆣ폜듎뽨캾
맹춥�ꆣ뫓쓏뢮램닜풪貢쎯ꆣ싥뽨캾蒢죕�ꆣ훁쪮뛾쓪ꆣ폖볓낲뽨캾췵ꁣꆣ
뫓쓏뽨캾죦쟤ꆣퟳ쪰�췵훒틭ꆣ럮쳬뽨캾뫎잧샯ꆣ틁뽨캾솺蓗ꆣ뢻욽뽨캾녒
ꆣ쿌뽨캾軬뗒싄鳘ꆣ캼쓏뽨캾�镸ꆣ낲뽨캾샮뗇ꆣ잰듳샭푵쫂쪢轍뗈ꆣ뷔
꺔镲쏻쪿ꆣ에맙뗃죋ꆣ듋黩ꪚ쪢ꆣ럖췹쳬쿂ꆣ낲�釴뿚ꆣ饺��쳯ꆣ흨헟짮틔
黩鑟쏱늻뇣ꆣ뗔뽨캾믊뢦짏쫨풻ꆣ첫짏蓕뗂ꆣ틔黩놾ꆣ웤듎蓕뮯ꆣ틔낲黩
짏ꆣ떫�웤붮뷧ꆣ蟀솢럀ꆣ즽쮮횮ꆣ벴黩튊뗘ꆣ뫎뇘뻛죋�쒰ꆣ퍈잲饺솿ꆣ
맊詚�镲ꆣ쯬쇮쫜뇗ꆣ폖醪돶쪹횮�ꆣ캴흒듳쯹평ꆣ쫢늻횪뇝쿂郛죋훁짮ꆣ蓕
틔릴蒃黩펋ꆣ훝뽨釖ퟯꆣ鏾벴ꆣ쳓釴횮볒ꆣ놣늻鷺ꆣ폖쪹룼�ꆣ벱횮葴뚼
늻활짺ꆣ뺏횮葴醗램붻벰ꆣ뎼뿖쳓틝迄듋룼짵ꆣ훁돎쇷퓚풴ꆣ횹럐평믰ꆣ늻뿉
늻짷ꆣ뷱횮뻟ꆣ쿲폢졦钵ꆣ큑쪳뢮軬ꆣ쟖몦샨쏱ꆣ釴뿚쳓췶ꆣ쒪늻평듋ꆣ뽶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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틁앖짪큧ꆣ맜활ꆣ�쾢욝뇗ꆣ죴틔듋뵯ꆣ貢뫎틔뾰ꆣ陼몣쓏즽ꆣ녍黩쯚늯ꆣ
틠뿖늻ퟣꆣ�삨쳯뚐뿍ꆣ쓜훜뵯튲ꆣ짏랽캯죎죚ꆣ쫌훐풴재ꆣ벰훐闸짡죋裔ꆣ
�돉웤펋ꆣ�黩펯뒨캾ꆣ쫇화뗀삨뗃뿍釴랲냋쪮졦ꆣ쳯틠띑쫇ꆣ훝뽨쾣횼ꆣ
蓕뛠ꭀꆣ뷔첓辈웤钵ꆣ틠폐틔貍釴黩뿍헟ꆣ驱뵋ꆣ뗃뿍釴냙졦ꆣ튻镲�죫豭
훐ꆣ평쫇�냝뙒쪷훐�ꆣ퇔쫂헟蕳띑饺뿍鍰뻓쏱ꆣ짏쇮벯냙짐闸쪡흨ꆣ릫쟤
틔쿂ꆣ釖죚뛷蓝ꆣ뷔샗춬늻룒폐꺐푾ꆣ캩釴늿쫌색韮겄ꆣꪚ붨흨틔黩삨뿍늻샻뻓
쏱ꆣ벮췢쳯뚐ꆣ쪹냙탕삧뇖ꆣ쯹뗃늻죧쯹쪧ꆣ齯軗ꆣ겄폖돶黩췢슚ꆣ 

뛾퓂뛾쪮냋죕ꆣ饺ꭀ헐핔뗃釴뿚醪뫏돪헟ꆣ웤폐핮釴ꆣ뷔듽뱻ퟢ펹ꆣ좻햓
릦ꆣ 

쪮냋쓪ꆣ탻훝듌쪷엡튫쟤햓镲헾짏쫨풻ꆣ론튊쳬쿂쯹饺뿍釴ꆣ돽菉훝펋闾驷놾�
틑췢ꆣ뇣쇮쯹퓚뺎뢽ꆣ쓪쿞쿲鵍ꆣ鳊뻓죋ꆣ룼폐莞ꆣ벴듋�荥芆ꆣ죴좫핮
뚐ꆣ쒿鏴캴뾰ꆣ론쇏쳬쿂화훝ꆣ늻뿉튻샽첎훃ꆣ쟒췻迄貒폐�쳯훝ퟷ램ꆣ론펋
폐�쳯헟ꆣ鱰죽쯄쪮훝ꆣ좡웤�쳯ꆣ춨죚횧뵯ꆣ웤�뗘헟ꆣ죽럖했좡튻럖틑쿂ꆣ
웤뢡釴ꆣ했죎웤퍈웝텙쿠뻍ꆣ쎿쪮釴틑짏ꆣ릲ퟷ튻랻ꆣ쎿釴뵯컥꺀돤햬ꆣ腋黩
퓬튻菉뿚컝폮ꆣ쿯쒰ꆣ솢컩ꆣ띎즣鞗ꆣ멂血쫟ꆣ쪹뺏벱쿠훺ꆣ퍈늻쪧ꆣ뚡
葥솿뵯컥쪮꺀틑짏黩쮽쳯ꆣ죎웤ퟔꁉ띎ꆣ싊웤釴뷼랻ꆣ룼릩뵯튻ꆣ틔黩릫쳯ꆣ
릲쇮ꁉ띎ꆣ쎿뚡튻퓂ꆣ틛릦죽죕ꆣ펋쪮뚡튻쓪ꆣ릲뗃죽냙쇹쪮죕ꆣꁉ릫쳯튻ꆣ
늻뗃펋ꆣ퓧쫕튻쓪ꆣ늻鱰튻냙쪯ꆣ쪹뱻뷼훝뽨ꆣ돽틛릦죽냙쇹쪮죕췢ꆣ룼齯
ퟢ뚐ꆣ볈쫇ꁉ쳯釴ꆣ죕쏢헷ꆣ낲颷폐ꆣ뇘늻쇷즢ꆣ맙쮾쎿뚡쫕뱻쪮쪯ꆣ웤쯚
룼늻葥횧폃ꆣ쎿훁늻쫬쓪ꆣ에죽쪮荲ꆣ좻횧폃ꆣ펋튻뚡튻쓪ꆣ�돶菉쓪틑짏ꆣ
틠앣헽핮늻쫢ꆣ葴맙쫕웤틛ꆣ늻黩뽶ꆣ죋뺏웤뚐ꆣ폖뗃낲쫦ꆣ艽轛죕틳ꆣ뻃�
黩뇣ꆣ웤ꩍ齯�뗘뿍釴뛠헟ꆣ듋램캴풓ꆣ鳊쪽푓틆햭뻍貒ꆣ늻뇘튪쇴힡ꆣ
죴貒낲훃뗃쯹ꆣ죋뷔邂쒽ꆣ葴죽菉쓪ꆣ뷔뿉룄襔ꆣ鞉뗘녍ퟷ릫쳯ꆣꩍ뾂틆
貒첎ꆣ艽莦볈貍ꆣ쮮몵齯酮틓ꆣ 

뛾쪮쇹쓪웟퓂ꆣ화훝醪驷쫗迍顉헟ꆣ뇈臭쎿훁쓪뵋ꆣ뷔꺔훝ퟠꆣퟔ뷱틑ꆣ
틋쇮裳놾뗀鋱푌쪹춬뾱ꆣ꺔뗀驷쫗죋ꆣ쎿훝싔蛎钵춬튻ꃮퟠꆣ죔銶쏻裳쯹평ꆣ 

쳬貚냋�헽퓂ꆣ폀쓮샨풪ꆣ蓕뫪郛폽ꆣ쯹틔믝헾벰ꆣ짆�쿠죔ꆣ틠貢뿋훂
뫍욽ꆣ뗇죊觛ꆣ죧슄쇷펹횮�ꆣ鵵틠驷迍ꆣ뢡쪳캴�ꆣ웤钵럇轖ꆣ퇔듋즫ꆣ
腋튊웤평ꆣ쥷黩쓁퓗뗈ꆣ쫚죎퍈쏱ꆣ슚퓚낲�ꆣ짔폐쳓틝ꆣ遵퇔鱰뫄ꆣ벮躤횮ꆣ
첓듦釴뿚ꆣ핻�횮ꆣ엔벰퍈ꆣ듋뇗틲톭ꆣ웤쫂ퟔ뻃ꆣ쏂앤쓮ꆣ솼폃醓좻ꆣ
늻폐룯ꆣ쫫훂틳뢷ꆣ웤돐잰쯹폐첓鋬뚡釴ꆣ醪�ퟢ펹핮뚐ꆣ쇮뷼퍈놣듺�헟ꆣ
틋튻쟐腋춣ꆣ醪쇮돽쿷ꆣ룷캯놾뗀鋱푌쪹ꆣ앣췢훝쿠횪貏벚饺뢲ꆣ짪쯹평첎럖ꆣ
웤폐쳓�迍顉헟ꆣ蓕쇮莞탴ꆣ쪹뗃낲듦ꆣ뽶쿈黩듺�ퟢ펹ꆣ늻퓚돪�횮쿞ꆣ 

쪮쯄�냋퓂훆ꆣ쳬쿂화뾤쳓釴ꆣ폐쳯햬깡顉ꆣ췽놻죋웆돽ꆣ腋뺉잷�ퟢ펹ꆣ쿈틑
퍈��ꆣ벰웤驷迍ꆣ齯쯹틀춶ꆣ폀퇔듋쇷ꆣ볓낲�ꆣ醪폐迍顉헟ꆣ틋腋蕳�ꆣ
뽶틑듺돶ퟢ뚐ꆣ틠늻퓚�횮쿞ꆣ蟸횮틛솦ꆣ뫏뻹폐齯ꆣ뇈臭醪뚨럲ꆣ쫢럇뗃
쯹ꆣ쎿뽨훐쓐뛠헟ꆣ샛驱랽쪼튻닮ꆣ훐쓐짙헟ꆣ튻훜쯬틛钵뇩ꆣ볈뺉욫臣ꆣ�뿉
틲톭ꆣퟔ뷱틑ꆣ화뾤쯹닮럲ꆣ틋꺔뾤화뽨춨싊ꆣ鳊쪽뱻핮럖엤ꆣ럖뗃뻹욽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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훁뗂뛾�뛾퓂ꆣ화훝냙탕ꆣ뛠폐쇷췶ꆣ믲맙샴쟖鵏ꆣ믲녉�뇆ꆣ믲�钿늻튻
믲끬�뛠ꆣ�웤풹ꆣ뫎틔�쓀ꆣퟔ뷱틑ꆣ쯹폐뿆틛ꆣ쪹뻹욽ꆣ놾釴쳓췶ꆣ
늻뗃�뷼퍈ꆣ웤놣蓕迄鱰쪡ꆣ튪퓚낲듦ꆣ 

재풪죽쓪쯄퓂ꆣ쳓釴ퟢ펹ꆣ鏾躤뱻ꆣ믲��쳯햬ꆣ믲钂돶죋ꆣ햹�필쟳ꆣ
黩뇗틠짵ꆣퟔ뷱틑ꆣ醪폐쳓釴쳯햬ꆣ腋맙黩ퟢ�ꆣ좡웤荲횱ꆣ틔돤핮뚐ꆣ쳓
죋驷迍ꆣ틋腋蕳�ꆣ쯹평틠늻뗃띑�잷ퟢ�ꆣ葥폐쯷ꆣ 

貚醪풪쓪쯄퓂ꆣ뷼죕틑臭ꆣ냙탕쳓즢ꆣ훁釴뿚ꆣ쪮늻냫듦ꆣ뷱즫틛틳랱ꆣ늻
鱰앦钵ꆣ볈齯헽짭뿉쯍ꆣ폖잲놣돐ꆣ�볓쇷췶ꆣ죕틦완뇗ꆣ웤貍쇷췶헟쟒솿
鱰ꆣ튊퓚헟릝벉닮뿆ꆣ뇘벽낲듦ꆣ쫼黩뻹鷺ꆣ 

웤퓂ꆣ냙탕쳯뗘ꆣ뇈헟뛠놻틳뢻횮볒맙샴췌臣ꆣ쯹틔쳓즢ꆣ쒪늻평욝ꆣ틋캯뽨
쇮ꆣ쟐볓뷻횹ꆣ죴뷧菈ퟔ폐�랸ꆣ꺔놶뿆�ꆣ 

웤쓪컥퓂쪮뻅죕ꆣ쳓釴늻驷헟ꆣ꺔釴ퟢ�춣ꆣ늻뗃싊钂퍈룟釴ꆣ 

轖뗂뛾쓪쯄퓂ꆣ죧폐뢡뿍ꆣ쟩뺎뢽ꆣ했짤쳓죋컯顉헟ꆣ뇣鳊쪽鏾뚡뿚뵯쫚ꆣ
죧뛾쓪틔짏ꆣ띎횲볒顉돉헟ꆣ놾훷떽ꆣ늻퓚蕳�쿞ꆣ죎葥뵯쫚ꆣ 

듳驶풪쓪훆ꆣ쳓췶쪧顉ꆣ욼랺齯틀ꆣ镲틋헐붗ꆣ쪹낲뺮ꆣ웤쳓釴迍顉헟ꆣ틋뵯
迍뛾쓪ꆣ齯뗃�폐닮잲ꆣ죧폐냙탕쿈��쳯햬녍헟ꆣ틋캯놾훝뽨좡쳓쯀釴쳯햬ꆣ
솿뚡뿚돤뵯ꆣ 

�풪쪮뛾쓪쇹퓂ꆣ풽훝듌쪷믊뢦헾ퟠꆣ�풪쪮쓪ꆣ�빣띙튻잧웟냙욥ꆣ훁훝ꆣ
횵뇸쓦엑ꆣ컯뷔즢쪧ꆣ했탂臭뿍釴쁭텡잰钵ꆣ짏쪹홞퓗뎼ꆣ풻냙탕폐顉葴金췁ꆣ
쪧顉葴좥ꆣ뇋뿍釴헟ꆣڃ틔퓢뿁놩ꆣ힃돉꾏횮죋ꆣ�뿉훘苻퓕ꆣ뿉셔웤싊ꆣ
쳘쏢쯹쪧컯ꆣ 

酣풪쓪헽퓂짢컄ꆣ醪화뗀맜菈냙탕ꆣ믲틲쮮몵뇸믄ꆣ쇷쯀뵞ꆣ튊퓚즣깡ꆣ죧
齯뷼퍈돐뗨ꆣ캯놾뗀퍞달쪹맙붡훐좡齯읦쳯폐죋뚡헟ꆣ鏾뛠짙뵯뢶ꆣ뇣앣릫ꆣ
죎돤폀顉ꆣ늻뗃쇮폐솦슚헆죋ꆣ췽黩했짤ꆣ웤맙붡죔뷨띎뱚ꆣ럅죽쓪ퟢ뚐ꆣ 

闾닽풪쓪헽퓂훆ꆣ낲췁훘�ꆣ샨쏱횮탔ꆣ릶럇완뺽ꆣ�훁쳓췶ꆣ貢폻헐붗ꆣ뇘퓚
�깡ꆣ화뗀퓢黄魬ꆣ훝뽨늻黩짪ퟠꆣ냙탕�뱻늻�ꆣ뛠폐쳓췶ꆣ샴釖퓚맙횮
镲ꆣ웆쪧죋釴ꆣ믲뿖蓕쏢헽뚐ꆣ鱰葷쇏ꆣ땯튊퓚釴훐ꆣ럖췢钂엤ꆣ틠폐웆돽
쳓釴즣뗘ꆣ틔돤뚐ꆣ쳓釴깡顉틑齯ꆣ驷�늻뗃ꆣ튊퓚釴쎿쓪볓엤ꆣ쇷췶�뛠ꆣ
ퟔ뷱틑ꆣ醪훝뽨돉컥쓪틑잰ꆣ퍞달쪹듌쪷닮辊쏷맙뻍듥ꆣ횸貍饺闾즣쳯컝
폮뗈ꆣ죔샕쇮볓饺킣ꆣퟢ뗨앣죋ꆣ컰쇮믄轕ꆣ鏾쯹뗃앣뱻釴菈헷뚐ꆣ폐벴맙
黩쫕�ꆣ듽驷�뵯뢶ꆣ죧잷짙ꆣ벴앣쫕�ꆣ훁驷�죕ꆣ늻샭ꆣퟔ뷱틑ꆣ뛾
쓪늻驷迍헟ꆣ벴퇶뽨쮾ꆣ헙죋뵯뢶돐뗨ꆣ죔뵯릫ꆣ죎黩폀顉ꆣ웤쳓釴닝
뗈ꆣ펋쇴쪹컯ꆣ뫏쪮럖훐죽럖틑짏헟ꆣ腋퇶꺔훝꺔쪹뵯폃菈ꆣ랽衁駠실
쿂ꆣ늻뗃葷헽虔맙샴쇏ꆣ벰쪹쇏ꆣ�돋ퟷ쏱핮뗈ꆣ죔죎놾釴驷�죕ꆣ鵵
迍풪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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듳훐뛾쓪헽퓂훆ꆣ쯹퓚쳓釴ꆣ튊퓚즣쳯컝폮뗈ꆣ뛠쫇閺镲陼컷ꆣ뇣놻죋앣쯹평
뗈펋闾ꆣ듺뱻뚐ꆣ쾤貢랥骧헛ꆣ벰驷迍ꆣ뛠틑쪎녍ꆣ틲훂믄轕ꆣ쯬돉
쳯ꆣ迄뷱틑ꆣ죧폐듋즫ꆣ샕듥샏죋앣쯹평腋뷼뗈춬饺뾱럖쏷ꆣ럖컶ퟷꃮꆣ
쯍뽨죫낸ꆣ죎죋벰齯쳯깡죋ꆣ쟒黩뗨쫂ꆣ앣뱻뚐뱚ꆣ죧컥쓪菈늻臭迍顉헟ꆣ뇣
죎뗨죋黩훷ꆣ쳓釴늻퓚햓샭횮쿞ꆣ웤컝폮즣쳯飤쒾뗈ꆣ駠뗨죋ꆣ쳓釴캴驷컥쓪菈ꆣ
늻뗃�폐骧돽랥ꆣ죧폐�랸헟ꆣ鏾쿞죕솿쟩틔뿆�ꆣ腋뿆쯹평뗈늻饺킣횮ퟯꆣ 

춨쪮튻쓪웟퓂쪮뻅죕ꆣ화뗀훝뢮냙탕ꆣ돐뗨쳓췶쳯뗘ꆣ죧틑붛컥쓪ꆣힼ돐ڃ
잰짢컄ꆣ뇣黩뗨훷ꆣ늻퓚햓샭횮쿞ꆣ죔쇮쯹쮾ꆣힼ듋첎럖ꆣ 

唐會要卷八十六 

  奴婢 

舊制。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沒官。皆謂之官奴婢。
男年十四已下者配司農。十五已上者。以其年長。令遠京邑。配嶺南為城奴也。
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
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之總號。非
謂別有一色。 

武德五年。安州刺史李大亮。以破輔公祏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輩多衣
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為賤隸乎。一一皆放還。高祖聞而嗟賞。更賜
奴婢三十人。 

顯慶二年十二月敕。放還奴婢為良。及部曲客女者。聽之。皆由家長手書。長子
已下連署。仍經本屬申牒。除附諸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及廢疾者。並免賤。 

永昌元年九月。越王貞破。諸家僮勝衣甲者千餘人。於是制王公以下奴婢有數。 

如意元年四月十七日敕。逆人家奴婢。及緣坐等色入官者。不須充尚食尚藥驅使。 

萬歲通天元年九月敕。士庶家僮僕。有驍勇者。官酬主直。並令討擊契丹。時契
丹首領李盡忠攻陷營州也。 

大足元年五月三日敕。西北緣邊州縣。不得畜突厥奴婢。 

景龍三年。司農卿趙履溫奏。請以隋代番戶子孫數千家。沒為官奴婢。仍充賜口。
以給貴倖。監察禦史裴子餘。以為官戶承恩。始為番戶。且今又是子孫。不可抑
之。奏免之。 

天寶八載六月十八日敕。京畿及諸郡百姓。有先是給使在私家驅使者。限勒到五
日內。一切送付內侍省。其中有是南口及契券分明者。各作限約。定數驅使。雖
王公之家。不得過二十人。其職事官。一品不得過十二人。二品不得過十人。三
品不得過八人。四品不得過六人。五品不得過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
過二人。八品九品不得過一人。其嗣郡王郡主縣主國夫人諸縣君等。請各依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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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職事及京清資官處分。其有別承恩賜。不在此限。其蔭家父祖先有者。各依本
蔭職減。比見任之半。其南口請禁蜀蠻及五溪嶺南夷獠之類。 

大歷十四年五月。詔曰。邕府歲貢奴婢。使其離父母之鄉。絕骨肉之戀。非仁也。
宜罷之。 

其年八月。都官奏。伏准格式。官奴婢。諸司每年正月造籍二通。一通送尚書。
一通留本司。並每年置簿。點身團貌。然後關金倉部給衣糧。又準格式。官戶受
有勳及入老者。並從良。比來因循。省司不立文案。伏恐日月滋深。官戶逃散。
其受勳及入老者無定數。伏請令諸司準式造籍送省。並孳生及死亡者。每季申報。
庶憑勘會。敕旨。宜並準式處分。自今已後。有違闕者。委所司奏聞。準法科罪。 

元和四年閏三月敕。嶺南黔中福建等道百姓。雖處遐俗。莫非吾民。多罹掠奪之
虞。豈無親愛之戀。緣公私掠賣奴婢。宜令所在長吏切加捉搦。並審細勘責。委
知非良人百姓。乃許交關。有違犯者。準法處分。 

八年九月詔。自嶺南諸道。輒不得以良口餉遺販易。及將諸處博易。又有求利之
徒。以良口博馬。並敕所在長吏。嚴加捉搦。如長吏不任勾當。委禦史臺訪察聞
奏。 

長慶元年三月。平盧軍節度使薛蘋奏。應有海賊? 掠新羅良口。將到當管登萊州
界。及緣海諸道。賣為奴婢者。伏以新羅國雖是外夷。常稟正朔。朝貢不絕。與
內地無殊。其百姓良口等。常被海賊掠賣。於理實難。先有制敕禁斷。緣當管久
陷賊中。承前不守法度。自收復已來。道路無阻。遞相販鬻。其弊尤深。伏乞特
降明敕。起今已後。緣海諸道。應有上件賊? 賣新羅國良人等。一切禁斷。請所
在觀察使嚴加捉搦。如有違犯。便準法斷。敕旨。宜依。 

三年正月。新羅國使金柱弼進狀。先蒙恩敕。禁賣良口。使任從所適。有老弱者
棲棲無家。多寄傍海村鄉。願歸無路。伏乞牒諸道傍海州縣。每有船次。便賜任
歸。不令州縣制約。敕旨。禁賣新羅。尋有正敕。所言如有漂寄。固合任歸。宜
委所在州縣。切加勘會。責審是本國百姓情願歸者。方得放回。 

寶歷二年十一月敕。朝官及節度觀察使。自今已後。並不許更置私白身驅使。 

太和二年十月敕。嶺南福建桂管邕管安南等道百姓。禁斷掠買餉遺良口。前後制
敕。處分重疊。非不明白。衛中行李元志等。雖雲買致。數實過多。宜各令本道
施行。准元和四年閏三月五日。及八年九月十八日敕文。切加約勒。仍逐管各差
判官奏當司應管諸司所有官戶奴婢等。據要典及令文。有免賤從良條。近年雖赦
敕。諸司皆不為論。致有終身不霑恩澤。今請諸司諸使。各勘官戶奴婢。有廢疾
及年近七十者。請准各令處分。其新羅奴婢。伏准長慶元年三月十一日敕。應有
海賊? 掠新羅良口。將到緣海諸道。賣為奴婢。並禁斷者。雖有明敕。尚未止絕。
伏請申明前敕。更下諸道切加禁止。敕旨。宜依。 

會昌五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天下諸寺奴婢。江淮人數至多。其間有寺已破廢。
全無僧眾。奴婢既無衣食。皆自營生。或聞洪潭管內。人數倍一千人以下。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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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上處。計必不少。臣等商量。且望各委本道觀察使。差清強官與本州刺史縣
令同點檢。具見在口數。及老弱嬰孩。並須一一分析聞奏。如先自營生。及已輸
納者。亦別項分析。深恐無良吏及富豪商人百姓綱維。潛計會藏隱。事須稍峻法
令。如有犯者。便以奴婢計估。當二十千已上。並處極法。官人及衣冠。奏聽進
止。如有人糾告。便以奴婢充賞。待勘知人數。續具條流。其京城委功德。亦準
此條流。仍具數奏聞。敕旨。依奏。 

其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應天下廢寺。放奴婢從良百姓者。今聞有細口。恐刺史
以下官人。及富豪衣冠商人百姓。計會藏隱。及量與錢物索取。敕下後。如有此
色。並仰首出。卻還父母。如有依前隱蔽。有人糾告。官人已下遠販商人百姓。
並處極法。其告事人。每一口賞錢一百千。便以官錢充給。續徵所犯人填納。敕
旨。宜依。 

六年二月敕。山南江淮間。寺家奴婢。比來有敕釐革。或有父母贖男女將歸。歲
月既深。今卻搜檢。情非違敕。事恐擾人。如有此色。勘檢有憑。並宜不要進收。
自會昌元年以後者。不在此限。 

大中五年二月敕。邊上諸州鎮。送到投來吐蕃回鶻奴婢等。今後所司勘問了。宜
並配嶺外。不得隸內地。 

九年閏四月二十三日敕。嶺南諸州。貨賣男女。奸人乘之。倍射其利。今後無問
公私土客。一切禁斷。若潛出券書。暗過州縣。所在搜獲。以強盜論。如以男女
傭賃與人。貴分口食。任於當年立年限為約。不得將出外界。 

大順二年四月二十日敕。天下州府及在京諸軍。或因收擄百姓男女。宜給內庫銀
絹。委兩軍收贖。歸還父母。其諸州府。委本道觀察使取上供錢充贖。不得壓良
為賤。 

  道路 

貞觀十四年七月三十日。移五崤道於莎柵。復舊路。 

開元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令兩京道路。並種果樹。令殿中侍禦史鄭審充使。 

天寶三載五月。京兆尹蕭炅奏。請於要道築甬道。載沙實之。至於朝堂。從之。
九月。炅又奏廣之。 

七載四月。河南尹齊澣奏。於偃師縣東山下開驛路。通孝義橋北坡義堂路也。 

廣德元年八月敕。如聞諸軍及諸府。皆於道路開鑿營種。衢路隘窄。行李有妨。
苟徇所資。頗乖法理。宜令諸道諸使。及州府長吏。即差官巡檢。各依舊路。不
得輒有耕種。並所在橋路。亦令隨要修葺。 

大歷八年七月敕。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種。及斫伐樹木。其有官處。勾當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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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七年八月。商州刺史李西華。請廣商山道。又別開偏道。以避水潦。從商州
西至藍田。東抵內鄉。七百餘裏皆山阻。行人苦之。西華役功十餘萬。修橋道。
起官舍。舊時每至夏秋。水盛阻山澗。行旅不得濟者。或數日。糧絕。無所求糴。
西華通山間道。謂之偏路。人不留滯。行者為便。 

太和二年二月。鄭州刺史楊歸厚奏。當州郭下管城。不置在州城內。使命往來。
出入非便。伏請准汝州例。驛路於城西。敕旨。宜依。 

其年。定州奏。當管白石嶺南路。官驛險峻。請移於易州西紫荊嶺路修置。從之。 

開成元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奏。請開夷儀山路。通太原晉州。從之。 

大中三年十一月。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渥。鳳翔節度使李玭等奏。當道先准敕。新
開文川谷路。從靈泉驛至白雲驛。共一十所。並每驛側近。置私客館一所。其應
緣什物糧料遞乘。並作大專知官。及橋道等開修制置畢。其斜谷路。創置驛五所。
平州驛一所。連雲驛一所。松嶺驛一所。靈谿驛一所。鳳泉驛一所。並已畢功訖。
敕旨。蜀漢道古今敧危。自羊腸九曲之盤。入鳥道三巴之外。雖限戎隔夷。誠為
要害。而勞人禦馬。常困險難。鄭渥首創厥功。李琵繼成巨績。校兩路之遠近。
減十驛之途程。人不告勞。功已大就。偃師開路。祇為通津。桂陽列亭。止於添
驛。此則通千里之險峻。便三川之往來。實為良能。克當寄任。宜依所奏。仍付
史館。 

四年六月。中書門下奏。山南西道新開路。訪聞頗不便人。近有山水摧損橋閣。
使命停擁。館驛蕭條。縱遣重修。必倍費力。臣等今日延英面奏。宣旨卻令修斜
谷舊路及館驛者。臣等商量。望詔封敖及鳳翔節度使觀察使。令速點檢。計料修
置。或緣館驛未畢。使命未可經通。其商旅及私行者。任取穩便往來。不得更有
約勒。敕旨。依奏。 

其年八月。山南節度使封敖奏。當道先准詔令臣檢討。卻修置斜谷路者。臣當時
差軍將所由領官健人夫。併力修置。道路橋閣等。去七月二十日畢功。通過商旅
騾馬擔馱往來。七月二十二日。已具聞奏訖。其館驛先多摧毀破壞。併功修樹。
今並已畢。臣已散牒緣路管界州縣。及牒鳳翔劍南東西南川觀察使。並令取八月
十五日以後。於斜谷路過使命。謹具如前。敕旨。宜依。仍付所司。 

  街巷 

開元十九年六月敕。京洛兩都。是惟帝宅。街衢坊市。固須修築。城內不得穿掘
為窯。燒造磚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於街巷穿坑取土。 

廣德元年九月敕。城內諸街衢。勿令諸使及百姓輒有種植。 

永泰二年正月十四日。京兆尹黎幹奏。京城諸街種植。 

大歷二年五月敕。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牆。接簷造舍等。先處分一切不許。並
令毀拆。宜委李勉常加勾當。如有犯者。科違敕罪。兼須重罰。其種樹栽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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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並已滋茂。亦委李勉勾當處置。不得使有斫伐。致令死損。並諸橋道。亦須勾
當。 

貞元四年二月敕。京城內莊宅使界諸街坊牆。有破壞。宜令取兩稅錢和雇工匠修
築。不得科斂民戶。 

十二年。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京兆尹吳湊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
以槐。 

太和五年七月。左右巡使奏。伏准令式。及至德長慶年中前後敕文。非三品以上。
及坊內三絕。不合輒向街開門。各逐便宜。無所拘限。因循既久。約勒甚難。或
鼓未動即先開。或夜已深猶未閉。致使街司巡檢。人力難周。亦令奸盜之徒。易
為逃匿。伏見諸司所有官宅。多是雜賃。尤要整齊。如非三絕者。請勒坊內開門。
向街門戶。悉令閉塞。請准前後除准令式各合開外。一切禁斷。餘依。其月。左
街使奏。伏見諸街鋪。近日多被雜人及百姓諸軍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佔禁街。
切慮停止奸人。難為分別。今除先有敕文。百姓及諸街鋪守捉官健等舍屋外。餘
雜人及諸軍諸使官健舍屋。並令除拆。所冀禁街整肅。以絕奸民。敕旨。所拆侵
街舍。宜令三個月限移拆。如不礙敕文者。仍委本街使看便宜處分。 

九年八月敕。諸街添補樹。並委左右街使栽種。價折領於京兆府。仍限八月栽畢。
其分析聞奏。 

大中三年六月。右巡使奏。義成軍節度使韋讓。前任宮苑使日。故違敕文。於懷
真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間。敕旨。韋讓侵街造舍。頗越舊章。宜令毀拆。 

  橋梁 

酣컥쓪컥퓂튻죕ꆣ탞싥쮮퓂퇟ꆣ앦뚼돇싥쮮쳬뷲횮陼ꆣ폐훐飲벰샻짦飲ꆣ틔춨
탐샮ꆣ 

짏풪뛾쓪ꆣ쮾�쟤饃ꆣ쪼틆훐飲ꆣퟔ솢뗂랻컷쓏ꆣ훃낲놊랻횮ퟳꆣ쓏꺔쿄
뷖ꆣ뚼죋짵틔黩뇣ꆣ틲轕샻짦飲ꆣ쯹쪡졦펋ꆣ좻쎿쓪싥쮮랺틧ꆣ뇘욯鍰飲솺ꆣ
뻫뾘�ꆣ菈쪹샮헑뗂쪼蒓틢ꆣ쇮쯹쮾룄폃쪯쑟ꆣ웤잰틔럖쮮蓝ꆣퟔ쫇齯욯鍰
횮뮼ꆣ돵ꆣ饃飲꺅ꆣ짏듳邂ꆣ쇮폚훐飲쓏뿌튻랽쪯ꆣ뿌웤쓪뎽몆쯙횮�ꆣ뱯튻
쪮쇹ퟖꆣ쥷هى북횮�튲ꆣ 

쿈쳬뛾쓪냋퓂ꆣ쳬뷲飲돽쏼譄틔췢ꆣ�늻뗃쇮�ꆣ 

풪뻅쓪쪮뛾퓂뻅죕ꆣ퓶탞웑뷲飲ꆣꑡ틔훱좔ꆣ틽틔얣ꆣ쏼뇸늿짐闸辈핦뿌쪯
黩ꆣ 

쪮뻅쓪쇹퓂ꆣ菉뺩돇菈화飲ꆣ벰꺔돇뷖헟ꆣ腋貢ퟷ탞ꁉꆣ훝뽨쇏샭ꆣ 

뛾쪮쓪쯄퓂뛾쪮튻죕ꆣ룄퓬쳬뷲飲ꆣ骧믊뷲飲ꆣ뫏黩튻飲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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쳬貚풪쓪뛾퓂ꆣ轖陼뚼쳬뷲飲ꆣ훐飲쪯쑟菉퇛ꆣ틔뇣쮮蓝ꆣ틆ퟔ돐뢣陼쓏ꆣ
뗖��랻쓏냙늽ꆣ 

냋�뛾퓂ꆣ쿈쫇ꆣ陼뺩짌죋샮탣镎ꆣ쓏쫐놱ꆣ볜싥쮮퓬쪯飲ꆣ쓏놱뛾냙늽ꆣ쒼
죋쪩�졦펋ꆣퟔ컥쓪蒓웤쪼ꆣ훁쫇뛸꺅ꆣ 

쪮�쪮튻퓂ꆣ뫓쓏틼엡�ꆣ했뚐놾뢮釴ꆣퟔلمح陼즽뗖쳬뷲飲陼ꆣ퓬쪯퇟틔뙒
쮮蓝ꆣ迄횮ꆣ 

듳驶컥쓪컥퓂ꆣ돐잰뢮뽨ꆣ腋닮냙탕탞샭飲솺ꆣ늻폢톮퓂ꆣ벴놻骧닰ꆣ폖룼닮
샕탞퓬ꆣ냙탕蓚龩ꆣ뎣틔黩뇗ꆣ틋캯ퟳ폒뷖쪹릴꺔ힽ�ꆣ컰쇮�랸ꆣ죧驱퓂짮뻃ꆣ
飲쒾ꂀ规ꆣ튪탞샭헟ꆣퟳ폒뷖쪹앣뺩헗뢮펋闾웤쫂ꆣ짪裳훐闸쿂ꆣ펋쇏첎훃ꆣ
웤랻쫐飲ꆣ쇮꺔뷧탞샭ꆣ화飲뷖ꆣ뺩헗뢮틔꺔뢮샻돤탞퓬ꆣ 

웤쓪냋퓂ꆣ웤랻쫐菈폐飲ꆣ늻蚖듳킡ꆣ룷퇶놾뷖쟺꺔뷧릲탞ꆣ죔쇮뺩헗뢮룷닮
놾뷧맙ꆣ벰꺔랻쫐쯹평릴꺔ꆣ쎿쓪쿞헽퓂쪮컥죕菈쇮꺅ꆣ죧�ꆣ냙탕魑뛾쪮ꆣ죔
샕틀잰쇮탞ꆣ컄커맙튻쟐뻟쏻슄ퟠꆣ릝벉뿆�ꆣ죧쁭폐웆规ꆣ죔쇮쯹평镲뾴릦
폃뛠짙ꆣ펋뚨钵탞샭ꆣ늻뗃��쇏싊ꆣ벰폐웛ꆣ 

�풪풪쓪헽퓂ꆣ틋쇮뺩헗뢮앣뷰컡펋闾ꆣ좡돇菈화뷖뿝쯀뮱飤ꆣ돤탞鵉뗈飲
냥쒾뗈폃ꆣ죔퓔탂飤돤쳦ꆣ 

  關市 

武德九年八月十七日詔。關梁之設。襟要斯在。義止懲奸。無取苛暴。近世拘刻。
禁禦滋章。非所以綏安百姓。懷來萬邦者也。其潼關以東。緣河諸關。悉宜停廢。
其金銀綾絹等雜物。依格不得出關者。不得須禁。 

天授二年七月九日敕。其雍州已西。安置潼關。即宜廢省洛州南北面各置關。 

長安二年正月。有司表請稅關市。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臣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
不限工商。但是行旅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雜。
關通未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鹹增賦稅。夫關市之稅者。惟斂出入之商賈。不
稅往來之行人。今若不論商民。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世。於
何瞻仰。又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
宗惡少。輕死重氣。結黨連群。喑嗚則彎弓。睚眥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
一旦變法。定是相驚。非惟流逆齊民。亦自擾亂殊俗。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
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且如
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貨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
口。置鋪納稅。稅則檢覆。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惟國家稅錢。更
遭主司僦賂。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
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詰暴之所。市為聚民之地。稅市則民散。
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民散則懷不軌。況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末
遊。規小利。豈知失元默。亂大倫乎。古人有言。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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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
賈。加斂平民。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也。 

天寶二年十月敕。如聞關已西諸國。興販往來不絕。雖託以求利。終交通外蕃。
因循頗久。殊非穩便。自今已後。一切禁斷。仍委四鎮節度使。及路次所由郡縣。
嚴加捉搦。不得更有往來。 

乾元元年八月敕。大散關宜依舊令鳳翔府收管。 

寶應元年九月敕。駱谷金牛子午等路。往來行客所將隨身器仗等。今日以後。除
郎官禦史。諸州部統進奉事官。任將器仗隨身。自餘私客等。皆須過所上具所將
器仗色目。然後放過。如過所上不具所將器仗色目數者。一切於守捉處勒留。 

元和九年五月。豐州奏。中受降城與靈州城接界。請置關。從之。 

十二年二月。時討淮蔡既久。濟師十倍。賊知其必屈。每思竊發於中。以緩師期。
故有折陵寢之戟。爇芻? 之場。流矢飛書。往往不絕。蓋關防之罪也。及平淄青
後。簿書獲賞蒲潼關吏文案。乃明吏卒取于賊而容其奸也。 

大中三年七月。涇州節度使康季榮奏。六月二十七日。收原州城及諸關。石門關。
驛藏關。木峽關。制勝關。六盤關。石峽關。其月。邠寧監軍小使張文銳奏。當
兵道兵馬。今月十三日收蕭關。 

六年三月。隴州防禦使薛逵奏。伏奉正月二十六日詔旨。令臣築故關訖聞奏者。
伏以汧源西境。切任故關。昔有隄防。殊無制置。僻在重岡之上。苟務高深。今
移要會之口。實堪控扼。舊絕泉井。遠汲河流。今則臨水挾山。當川限穀。危牆
深塹。克揚營壘之勢。伏乞改為定戎關。關吏鈐轄往來。臣當界又有南由路。亦
是要衝。舊有水關。亦請准前扼捉。去正月二十七日起工。今月十七日畢。謹畫
圖進上。敕旨。薛逵新置關城。得其要害。形於圖畫。頗見公忠。宜依所奏。 

  市 

貞觀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入市。 

七年七月二十日。廢州縣市印。 

顯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洛州置北市。隸太府寺。 

垂拱二年十二月敕。三輔及四大都督。並衝要當路。及四萬戶以上州縣令。並赤
縣錄事。並宜省補。 

天授三年四月十六日。神都置西市。尋廢。至長安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置。
至開元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又廢。其口馬。移入北市。 

長安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廢京中市。至天寶八載十月五日。西京威遠營置南市。
華清宮置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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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龍元年十一月敕。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其市當以午時擊鼓二百下。而眾
大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下。散。其州縣領務少處。不欲設鉦鼓。聽之。車
駕行幸處。即於頓側立市。官差一人權檢校市事。其月。兩京市諸行。自有正鋪
者。不得於鋪前更造偏鋪。各聽用尋常一樣偏廂。諸行以濫物交易者。沒官。諸
在市及人眾中相驚動。令擾亂者。杖八十。 

開元二年閏三月敕。諸錦。綾。羅。縠。繡。織成紬絹絲。犛牛尾。真珠。金。
鐵。並不得與諸蕃互市。及將入蕃。金鐵之物。亦不得將度西北諸關。 

大歷八年七月敕。京城內諸坊市門。至秋成後。宜令所由勾當修補。 

十四年七月。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長吏。無得與人爭利。先于揚州置邸肆貿易者。
罷之。先是。諸道節度觀察使。以廣陵當南北大衝。百貨所集。多以軍儲貨販。
列置邸肆。名託軍用。實私其利息。至是乃絕。貞元以後。京都多中官市物於廛
肆。謂之官市。不持文牒。口含敕命。皆以監估不中衣服。絹帛雜紅紫之物。倍
高其估。尺寸裂以酬價。市之經商。皆匿名深居。陳列廛閈。唯麤弱苦窳。市後
又強驅於禁中。傾車乘。罄輦驢。已而酬以丈尺帛絹。少不甘。毆致血流者。中
人之出。雖沽漿賣餅之家。無不徹業塞門。以伺其去。蒼頭女奴。輕車名馬。惴
惴衢巷。得免捕為幸。京師之人嗟愁。叫閽訴闕。則左右前後。皆其人也。 

貞元十四年八月。右金吾將校趙洽。田岩。並配流天德軍。時屢有中官於京城市
肆。強買人間。率用直百錢物。買人數千錢物。仍索腳價。及進奉門戶。謂之宮
市。是時吳湊為京兆尹。數上言。切為條理。無幾。中貴人等奏雲。百姓蒙宮市
存養。頗獲厚利。吳湊再論奏者。湊之金吾舊吏趙洽等獻計也。故洽等坐焉。湊。
代宗元舅。早承恩顧。上即位。復寵遇之。潔廉謹慎。未嘗不以公忠之言匡啟於
上。至是。又以宮市事懇論於上前。事雖不從。時論歸美。 

二十一年二月赦文。應緣宮市並出正文帖。依時價買賣。不得侵擾百姓。 

寶歷二年十月。京兆尹劉棲楚奏。術者數之妙。苟利於時。必以救患。伏以前度
甚雨。閉門得晴。臣請今後每陰雨五日。令坊市閉北門。以禳諸陰。晴三日。便
令盡開。使啟閉有常。永為定式。從之。 

開成五年十二月敕。京夜市宜令禁斷。 

會昌二年四月敕。舊課種桑。比有敕命。如能增數。每歲申聞。近知並不遵行。
恣加翦伐。列於廛市。賣作薪蒸。自今委所由嚴切禁斷。 

六年七月敕。如聞十六宅置宮市以來。稍苦於百姓。成弊既久。須有改移。自今
以後。所出市一物以上。並依三宮直市。不得令損刻百姓。 

大中二年九月敕。比有無良之人。于街市投匿名文書。及於箭上或旗旛。縱為奸
言。以亂國法。此後所由潛加捉搦。如獲此色。使即焚瘞。不得上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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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八月。州縣職員令。大都督府市令一人。掌市內交易。禁察非為。通判市事
丞一人。掌判市事。佐一人。史一人。師三人。掌分行檢察州縣市。各令準此。
其月敕。中縣戶滿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其不滿三千戶以上者。並不
得置市官。若要路須置。舊來交易繁者。聽依三千戶法置。仍申省。諸縣在州郭
下。並置市官。又准戶部格式。其市吏壁師之徒。聽於當州縣供官人市買。 

  城郭 

永徽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和雇雍州夫四萬一千人。修京羅城郭。三十日畢。九門
各施觀。明德觀正門。以工部尚書閻立德為始。 

顯慶五年九月。改東明門為賓耀門。西明門為宣耀門。 

長壽元年九月。神都改造文昌臺。及造定鼎上東等城門。修築外郭。並鳳閣侍郎
李昭德所制。時人以為能。 

開元十八年四月一日。築京城。九十日畢。 

二十三年七月敕。兩京城皇城及諸門。並助鋪及京城守把捉兵之處。有城牆若門
樓舍屋破壞須修理者。皆與所司相知。並量抽當處職掌衛士。以漸修營。若須登
高臨內。即聞奏之。 

二十八年。都畿採訪使禦史中丞張倚。請整齊都城侵街牆宇。 

天寶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築神都羅城。號曰金城。 

六載十二月二十一日。築會昌城於湯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 

十三載十月十七日。和雇華陰扶風馮翊三郡丁匠。及京城人夫一萬三千五百人。
築興慶宮城。並起樓。四十九日畢。 

至德二載正月二十七日。改丹鳳門為明鳳門。安化門為達禮門。安上門為先天門。
及坊名有安者。悉改之。尋並卻如故。 

建中元年五月。築奉天城。 

四年十月。上避難於奉天。初。術士桑道茂奏請城奉天。為王者之居。至是方驗。 

貞元八年。新作元武門。 

九年二月。詔復築鹽州城。先是。貞元三年。城為吐蕃所壞。自後塞外無保障。
犬戎入寇。既城之後。邊患頓息。 

元和三年。涇原節度使段佑。請修臨涇城。在涇州北八十裏。以扼犬戎之衝。詔
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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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河東節度使張宏靖奏修古舜城。從之。 

長慶四年三月。夏州節度使李祐奏。於塞外築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等
五城。以備蕃寇。 

太和元年四月。鳳翔府築臨汧城於汧陽縣西北八十裏。 

會昌六年正月。閑廄宮苑使奏。苑內諸面苑子等門。共九十四所。今伏緣大禮日
近。準例鑾駕赴郊廟後。並請鎖閉。匙鑰各令進入。候還宮日。即便請卻開。應
赴郊廟一物以上。請宣下事件前。並須搬載出盡。其留司官健等。令併支糧料。
鑾駕赴郊廟後。不得出入。敕旨。依奏。 

鹹通六年四月。西州節度使牛藂奏。於蠻界築新安城。遏戎州。功畢時。南詔蠻
入寇姚嶲。陳許大將顏復戍嶲州。奏築二城。其年秋。六姓蠻攻遏戎州。為復所
敗。退去。 

唐會要卷八十七 

  轉運鹽鐵總敘 

皇朝自武德永徽以後。薑行本。薛大鼎。褚朗。皆以漕運上言。然未能通濟。其
後監察禦史王師順。運晉絳之粟。於河渭之間。增置渭橋倉。自師順始也。 

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為水運使。大興漕事。 

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言。請依舊法。敖倉於河口立輸場以受米。置河陰縣。
及河陰。柏崖。集津三門倉。鑿崖開山。以車運數十裏。積於太原倉。以利漕運。
上從之。拜耀卿江淮轉運使。仍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為之副。轉運
鹽鐵之有副使。自此始也。耀卿主之三年。凡運六七百石。省陸運之傭三千萬。
舊制。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輿。運而西至於陝。三百里率兩斛計傭
錢千。此耀卿所省之數也。明年。耀卿拜侍中。而蕭炅代焉。二十五年。運米一
百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闢三門巔。踰巖險之地。
俾負索引艦。昇於安流。自齊物始也。 

天寶二載。韋堅代蕭炅。以滻水作廣運潭於望春之東。而藏舟焉。是年。楊釗以
殿中侍禦史為水陸運使。以代韋堅。先是。米至京師。或砂礫糠秕。雜乎其間。
開元初。詔使揚擲而較其虛實。揚擲之名。自此始也。 

十四載八月詔。水陸運宜停一年。天寶以來。楊國忠王? 皆兼重使。以權天下。
故轉運之事。自耀卿以降。罕有聞者。 

肅宗初。第五琦始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輕貨以濟軍食。遂拜監
察禦史。為之使。乾元元年。加度支郎中。尋兼中丞。為鹽鐵使。於是始立鹽鐵
法。就山海井竈。收榷其鹽。立監院官吏。其舊業戶洎浮人。欲以鹽為業者。免
其雜徭。隸鹽鐵使。盜煮私鹽。罪有差。亭戶自租庸以外。無得橫賦。人不益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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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用以饒。明年。琦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詔兵部侍郎呂諲代之。寶應元年五
月。元載以中書侍郎代呂諲。是時。淮河阻兵。飛輓路絕。鹽鐵租賦。皆泝漢而
上。以侍禦史穆寧為河南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尋加戶部員外。遷鄂州刺榷。以總
東南貢賦。是時。朝議以寇盜未戢。關東漕運。宜有倚辦。遂以通州刺史劉晏為
戶部侍郎京兆尹度支鹽鐵轉運使。鹽鐵兼漕運。自晏始也。二年。拜吏部尚書同
平章事。依前充使。晏始以鹽利為漕傭。自江淮至渭橋。率十萬斛傭七千緡。補
綱吏督之。不發丁男。不勞郡縣。蓋自古未之有也。至今為法。晏既至江淮。以
書遺元載曰。浮於淮泗。達於汴。入於河。西經底柱硤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
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業也。晏賓於東朝。猶有官謗。公終始故舊。不信流言。
則賈誼復召宣室。宏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
跡。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立梁公堰。分河入渠。及李傑新堤故事。飾像河廟。
凜然如生。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可以淪波挂席。西
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眾。待此而強天子無憂。都人胥悅。四方旅
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公輔明主。為富民侯。此今之切務。
不可失也。僕願湔洗瑕穢。一罄愚誠。以副公之心。且晏勤於官。不辭水火。然
運之利與運之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入為計相。共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
唯苦稅畝傷多。若使每年得江湖二三十萬石。即徭賦頓減。歌舞皇澤。其利一也。
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饑民皆附。村落邑廛。從此滋多。受命之
日。引海陵之倉。衣食鞏洛。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侯有在邊者。諸戎有侵
敗王略者。或聞三江五湖。陳陳紅粒。雲帆桂? 。輸納帝鄉。可以震耀夷夏。其
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雲書同文。車同軌。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車既
通。商賈來往。百貨雜集。航海梯山。聖神光耀。漸及貞觀永徽之盛。其利四也。
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臯。五百里中。編戶千
餘而已。人煙蕭條。獸遊鬼哭。輿必脫輻。牛必羸角。棧車輓輅。亦不易求。今
於無人之境。興勞人之運。故難就矣。其病一也。汴流渾渾。不脩則澱。頃因寇
難。曾未疏決。澤滅水岸石墮。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淤濘。千里洄上。罔水行
舟。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絕。奪攘奸
宄。窟穴囊橐。夾河為藪。豺狼狺狺。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
陰。西臨蒲阪。亙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亦儀同青紫。每雲
食半菽。又雲無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使。折簡書。所能制矣。
其病四也。是願畢其思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晏見一水不通。
願荷鍤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誠未剋。漕引
多虞。屏營中流。掩泣獻狀。自此每歲運米數十萬石。自江淮北。列置巡院。搜
擇能吏以主之。廣牢盆以來商賈。凡所制置。皆自晏始。廣德二年正月。復以第
五琦專判度支鑄錢鹽鐵事。而晏以檢校戶部尚書。為河南及江淮以來轉運使。及
與河南副元帥計會開決汴河水。永泰二年。晏為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使。琦為
關內河東劍南三川轉運常平鑄錢鹽鐵使。大歷五年。詔停關內河東三川轉運常平
鹽鐵使。自此晏與戶部侍郎韓滉。分領關內河東山南劍南租庸青苗使。至十四年。
天下財賦。皆以晏掌之。建中元年。詔曰。朕以征稅多門。郡邑凋耗。聽於群議。
思有變更。將致時雍。宜遵古訓。其江淮米。準旨轉運入京者。及諸軍糧儲。宜
令庫部郎中崔河圖權領之。今年夏稅以前。諸道財賦多輸京師者。及鹽鐵財貨。
委江州刺史包佶權領之。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委中書門下簡兩司郎官。準
格式條理。尋貶晏為忠州刺史。晏既罷黜。天下錢穀。歸尚書省。既而出納無所
統。乃復置使領之。是年三月。以韓洄為戶部侍郎。判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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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當江淮水陸運使。行劉晏韓滉舊制。先是。晏為宰臣楊炎所惡。貶忠州刺史。
尋殺於忠州。兵興以來。凶荒相屬。京師鬥斛萬錢。官廚無兼時之食。百姓在畿
甸者。拔穀挼穗。以供禁軍。洎晏既遺元載書。陳轉稅米利病。歲入米數十萬斛。
以濟關中。代第五琦鹽務。法益精密。初年入錢六十萬。季年則十倍其初。大歷
末。通天下之財。而計其所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過半。李靈耀之亂。河
南節度使據土不奉法。賦稅不上供。州縣益減。晏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賦。所入
仍舊。議者稱之。其商確商榷財用之術者。必一時之選。故晏沒後二十餘年。韓
洄。元琇。裴腆。包佶。盧貞。李衡。相繼分掌財賦。皆晏門下。晏部吏在千裏
外。奉教如目前。四方水旱。及軍府纖芥。莫不先知焉。其年詔曰。天下山澤之
利。當歸王者。宜總隸鹽鐵使。三年。以包佶為左庶子。汴東水陸運鹽鐵租庸使。
崔縱為右庶子。汴西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四年。度支侍郎趙贊議常平事。竹木茶
漆盡稅。茶之有稅。肇於此矣。 

貞元元年。元琇以禦史大夫為鹽鐵水陸運使。其年七月。以尚書右僕射韓滉統之。
滉沒。宰相竇參代之。 

五年十二月。度支轉運鹽鐵奏。比年自揚子運米。皆分配緣路觀察使。差長綱發
遣。運路既遠。實為勞民。今請當使諸院。自差綱節級搬運。以救邊食。從之。 

八年詔。東南兩稅財賦。自河南江淮嶺南山南東道至渭橋。以戶部侍郎張滂主之。
河東劍南山南西道。以戶部尚書度支使班宏主之。今戶部所領三川鹽鐵轉運。自
此始也。其後宏滂互有短長。宰相趙憬陸贄。以其事上聞。由是遵大歷故事。如
劉晏韓滉所分焉。 

九年。張滂奏立稅茶法。郡國有茶山。及商賈以茶為利者。委院司分置諸場。立
三等時估為價。為什一之稅。是歲得緡四十一萬。茶之有稅。自滂始也。自後裴
延齡專判度支。與鹽鐵益殊塗而理矣。十年。潤州刺史王緯代之。理于朱方。數
年而李錡代之。鹽院津堰。供張侵剝。不知紀極。私路小堰。厚斂行人。多是錡
始。時鹽鐵轉運有上都留後。以副使潘孟陽主之。王叔文權傾朝野。亦以鹽鐵副
使兼學士為留後。故鹽鐵副使之俸。至今獨優。順宗即位。有司重奏鹽法。以杜
佑判度支鹽鐵轉運使。治於揚州。 

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先是。李錡判使。天下榷酤漕運。由其操割。專事
貢獻。牢其寵渥。中朝秉事者。悉以利交。鹽鐵之利。積於私室。而國用日耗。
巽既為鹽鐵使。大正其事。其堰埭先隸浙西觀察使者。悉歸之。因循權置者。盡
罷之。增置河陰敖倉。置桂陽監。鑄平陽銅山為錢。又奏江淮河南峽內兗鄆嶺南
鹽法監院。去年收鹽價緡錢七百二十七萬。比舊法張其估二千七百八十餘萬。非
實數也。今請以其數除為煮鹽之外。付度支收其數。鹽鐵使煮鹽。利繫度支。自
此始也。又以程? 為揚子留後。四年四月五日。巽卒。自榷筦之興。唯劉晏得其
術。而巽次之。然初年之利。類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則三倍於晏矣。舊制。每
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至河陰留十萬。四十萬送渭倉。晏歿。久不登其數。惟巽
掌使三載。無升鬥之缺焉。六月。以河東節度使李鄘代之。五年。鄘為淮南節度
使。以宣州觀察使盧坦代之。六年。坦奏。每年江淮運糙米四十萬石到渭橋。近
日欠闕大半。詳旋收糴。遞年貯備。從之。坦改戶部侍郎。以京兆尹王播代之。
播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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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五年。江淮河南嶺南峽中兗鄆等鹽利錢六百九十八萬貫。比量改法已前舊鹽
利時價。四倍虛估。即此錢當為千七百四十餘萬貫矣。請付度支收管。從之。其
年詔曰。兩稅法悉委郡國。初極便人。但緣約法之時。不定物估。今度支鹽鐵。
泉貨是司。各有分巡。置於都會。爰命帖職。周視四方。簡而易從。庶協權便。
政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舉聞。副我憂寄。以揚子鹽鐵留後為江淮已南兩稅使。
江陵留後為荊衡漢沔東界彭蠡南及日南兩稅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充三川兩
稅使。峽內煎鹽五監。先屬鹽鐵使。今宜割屬度支。便委山南西道兩稅使兼知糶
賣。峽內鹽屬度支。自此始也。 

七年。王播奏。去年鹽利。除割峽內井鹽。收錢六百八十五萬。從實估也。又奏。
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謂之便換。 

八年。以崔倰為揚子留後。淮嶺已東兩稅使。崔柷為江陵留後。荊南已東南兩稅
使。 

十三年。播又奏。以軍興之時。財用是切。頃者。劉晏領使。皆自案租庸。至於
州縣否臧。錢穀利病之物。虛實皆得而知。今臣守務在城。不得自往。請令臣副
使程? 出巡江淮。具州府上供錢穀。一切勘問。從之。閏五月。? 至江淮。得錢
一百八十五萬貫以進。其年。以播守禮部尚書。以衛尉卿程? 代之。明年。? 以
本官兼禦史大夫平章事。 

十四年。? 卒。以刑部侍郎柳公綽代之。長慶初。王播復代公綽。四年。王涯以
戶部侍郎代播。復以鹽鐵使為揚州節度使。文宗即位入覲。以宰相判使。其後王
涯復判二使。表請使茶山之人。移樹官場。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九
年。以事誅。而令狐楚以戶部尚書右僕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壞。奏請付州縣。
而入其租於戶部。人人悅焉。 

開成元年。李石以中書侍郎判收茶法。復貞元之制也。 

三年。以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楊嗣復主之。多革錢穀監院之陳事。至大中壬申。凡
十五年。多任元臣。以集其務。崔珙自刑部尚書拜。杜悰以淮南節度使領之。既
而皆踐公台。薛元賞。李執方。盧宏正。馬植。敬暉五人。於九年之中。相踵理
之。植亦自是居相位。 

大中五年二月。以戶部侍郎裴休為鹽鐵轉運使。明年八月。以本官平章事。依前
判使。始者。漕米歲四十萬斛。其能至渭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
官舟之沈。多者歲至七十餘隻。緣河奸犯。大紊晏法。休使寮屬按之。委河次縣
令董之。自江津達渭。以四十萬斛之傭。計緡二十八萬。悉使歸諸漕吏。巡院胥
吏。無得侵牟。與之為法。凡十事奏之。六年五月。又立稅茶之法。凡十二條。
陳奏。上大悅。詔曰。裴休興利除害。深見奉公。盡可其奏。由是三歲漕米至渭
濱。積一百二十萬斛。無升合沈棄焉。 

十年。裴休出鎮澤潞。尋以柳仲郢。夏侯孜。杜悰叠判之。至鹹通五年。南蠻攻
安南府。連歲用兵。饋輓不集。詔江淮鹽鐵巡院和僱舟船。運淮南浙西道米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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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乾符中。又以崔彥昭王凝判之。二年。凝以所補吏生賦改官。復命裴坦判之。
高駢為潤州節度。移鎮淮南。亦就判使務。 

中和元年。黃巢犯闕。車駕出狩興元府。又以蕭遘韋昭度判之。及命侍中王鐸為
行營都統。率諸道之兵。收復京城。慮調發不時。乃以昭度兼供運使。至光啟中。
所在征鎮。自擅兵賦。皆不上供。歲時但貢奉而已。由是江淮轉運路絕。國命所
能制者。唯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西道。洎宦官田令孜自蜀中扈從。召募新軍。號左
右神策。共四十四部。並南衙官屬僅萬餘。三司轉無調發之所。舊日兩池榷鹽稅
課鹽鐵使。特置鹽官。以總其事。自亂離之後。河東節度使王重榮兼領榷務。歲
出課鹽三千車以進。至是令孜以軍食闕供。乃舉廣明故事。請以兩池榷務歸之鹽
鐵。詔下。重榮上章論訴。竟不能奪。天復中。朱全忠兼鎮河中。兩池鹽課。始
加至五十車。自大順年後。又以孔緯。杜讓能。崔昭緯。嗣薛王知柔。徐彥若。
韓建。崔允。裴樞。柳璨。相次判之。 

  漕運 

앦훆ꆣ랲탐횮돌ꆣ죕웟쪮텙ꆣ늽벰컥쪮텙ꆣ�죽쪮텙ꆣ쮮탐횮돌ꆣ훛횮훘
헟ꆣ鮃뫓죕죽쪮텙ꆣ붭쯄쪮텙ꆣ쮮쯄쪮컥텙ꆣ뿕훛鮃뫓쯄쪮텙ꆣ붭컥쪮텙ꆣ
쮮쇹쪮텙ꆣ퇘쇷횮훛ꆣ벴�훘춬훆ꆣ뫓죕튻냙컥쪮텙ꆣ붭튻냙샯ꆣ쮮웟쪮텙ꆣ
웤죧뗗훹횮ꆣ늻뻐듋쿞ꆣ죴폶쮮鱜늻뗃탐헟ꆣ벴뷼맙쮾훐饺펡펛ꆣ슠
헛냫ꆣ 

커뗂냋쓪쪮뛾퓂쪮냋죕ꆣ쮮늿색훐붪탐놾ꆣ했훝컥릝퇟ꆣ틽쮮춨�ꆣ푓횮ꆣ 

폀믕풪쓪ꆣ톦듳뚦黩鳦훝듌쪷ꆣ뷧菈폐齯뫓ꆣ쯥쒩쳮轕ꆣ듳뚦ퟠ횮ꆣ틽چ
몣ꆣ냙탕루횮풻ꆣ탂뫓뗃춨훛샻ꆣ횱�鳦몣چ훁ꆣ컴죕춽탐뷱ꆣ쏀퓕
톦릫뗂놻ꆣ 

酣풪쓪쪮퓂ꆣ풷쏦컷녏샊ꆣ했뗗훹죽ꆣ즽볜ꆣ鑍춨�ꆣ쫇끬ퟤ
쇹잧죋횮ꆣ튻퓂뛸릦꺅ꆣ쮮鵱틽훛ꆣ뺹늻쓜�ꆣ 

뫠죽쓪ꆣ훐ꆣ녏달뙒쪷췵躟ퟠꆣ했�镸뵻훝艽쯚틔�횮ꆣ짏캯틔�ꆣڃ
뫓캼횮ꆣ훛쿠쁞ꆣ훃艽캼쓏陼ꆣ躟쪼횮튲ꆣ 

듳ퟣ풪쓪쇹퓂뻅죕ꆣ陼뚼솢뗂랻쓏ꆣ뒩탂첶ꆣ낲훃화훝ퟢ뒬ꆣ 

짱لمح죽쓪ꆣ鳦훝듌쪷붪躟뛈ꆣ쭅훝횮놱鵱쮮黩鳏ꆣ틔苤웵떤�횮죫뿜ꆣ폖뱳앦
쟾ꆣ냸몣뒩ꆣ첖黩욽첔쟾ꆣ틔뇜몣쓏ꆣ�뱚헟훁뷱�퇉ꆣ 

풪뛾쓪ꆣ뫓쓏틼샮苜ퟠꆣ훝陼폐솺릫퇟ꆣ쓪뻃퇟웆ꆣ붭뮴�늻춨ꆣ苜럮끬
뚡럲틔鹆횮ꆣ쪡릦쯙뻍ꆣ릫쮽짮틔黩샻ꆣ뿌쪯쮮鹉틔뱯웤뾃ꆣ 

뻅쓪컥퓂뛾쪮컥죕ꆣ쮮�쏗鍐鑓ꆣ쯄컥쇹웟퓂ꆣ쏗튻잷컥뫏ꆣ죽냋퓂ꆣ쏗튻
잷쯄뫏ꆣ뛾뻅퓂쏗ꆣ튻잷죽뫏ꆣ헽쪮쪮튻퓂쪮뛾퓂ꆣ쏗튻잷뛾뫏ꆣ腋앣뱻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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쪮컥쓪헽퓂쪮뛾죕ꆣ쇮貢ퟷ듳붳랶낲벰饺킣훝뫓뿚ꆣ쿈쫇ꆣ싥죋蒢ퟚ웷
짏퇔ꆣ했죻髯쮮앦뫓뿚ꆣ쿂쇷鳮鷉뷧ꆣ솺릫퇟ꆣ훃ꆣ틔춨뮴ꆣ�냝
ퟚ웷ퟳ크싊뢮菙닜ꆣ훁쫇ꆣ탂쟾쳮죻ꆣ탐훛늻춨ꆣ�ퟚ웷黩톭훝낲金쫹훷ꆣ낲벰
쯬끬뫓쓏뢮金뮬크죽졦죋ꆣ쫨魑앦뫓뿚ꆣ톮죕뛸꺅ꆣ 

뛾쪮쓪ꆣ뺩躟띙荲�웰ꆣ짏헙뺩헗틼엡튫쟤ꆣ蚖틔뻈죋횮큧ꆣ튫쟤ퟠ풻ꆣ컴�퍞
폀믕횮ꆣ떓轛캴轖ꆣ쎿驱��ꆣ늻�뛾졦쪯뇣ퟣꆣ뷱蟸폃鵵轖ꆣ�钵놶ꆣꩱ
늻쓜횧ꆣ迄陼뚼훁ꆣ뫓슷완ꆣ볈폃�ꆣ齯평轖훂ꆣ죴쓜�ꆣ힃黩쮮ꆣ
葴폐쯹펯ꆣ蓓폥졦펋ꆣ쟒붭쓏ퟢ뒬ꆣ뫲쮮쪼�ꆣ藇죋늻뇣�ꆣ평쫇쯹퓚춣쇴ꆣ
죕퓂볈퇍ꆣ쯬짺론녉ꆣ뎼췻뫓뿚훃튻艽ꆣ뱻뫓陼ퟢ쏗ꆣ뇣럅뒬驷ꆣ迄뫓뿚벴럖
죫뫓싥ꆣ맙ퟔ맍뒬��ꆣ훁죽횮陼ꆣ훃튻艽ꆣ죽볈賙쮮ꆣ벴뫓낶즽ꆣ
��쪮钵텙ꆣ훁죽횮컷ꆣ폖훃튻艽ꆣ쎿�훃艽ꆣ벴냡쿂�뱻쮮춨벴�ꆣ쮮벚뇣
횹ꆣퟔ첫풭艽鮃뫓죫캼ꆣ룼齯춣쇴ꆣ쯹쪡졦ꆣ잰鵨뚼훐ꆣ쓪퓂짔뻃ꆣ벰쯥틠
퓚뺩躟ꆣ뺉뫓뷔폐앦艽ꆣ쯹틔蟸폃뎣�ꆣ짏짮좻웤퇔ꆣ훁뛾쪮뛾쓪냋퓂쪮쯄죕ꆣ
훃뫓뽨벰뫓艽ꆣ뫓쟥뽨훃냘퇂艽ꆣ죽陼훃벯뷲艽ꆣ죽컷훃죽艽ꆣ죽
놱즽쪮냋텙ꆣ틔뇜췄ꆣퟔ붭뮴뛸鮃鳏ꆣ쾤뱻뫓艽ꆣퟔ뫓쯍뱻몬볎艽ꆣ
폖�뱻첫풭艽ꆣ쯹홞놱�ꆣퟔ첫풭艽뢡캼ꆣ틔貍훐ꆣ웤폐쫌훐엡튫쟤돤붭뮴�
�쪹ꆣ틔훝듌쪷듞쾣틝ꆣ뫓쓏짙틼쪒黩뢱ꆣ죽쓪ꆣ랲�웟냙졦쪯ꆣ쪡쑟죽쪮
졦�ꆣ믲핦튫쟤�쯹쪡쑟ꆣ틔뇭웤릦ꆣ듰풻ꆣ듋腋릫쫂ꆣ�틋틔킡뗀퇻쏻쟳貙
튲ꆣ뫓짏艽ꆣ쳬貚轕ꆣ훁듳驶쯄쓪ꆣ釴늿짐闸蒢ꆣퟠ훃뿚艽ꆣ 

뛾쪮쇹쓪쪮튻퓂컥죕ꆣ鶙훝듌쪷تحج鷈ퟠꆣ뎣훝놱뷧룴藇붭ꆣ훁맏늽붭黩쿞ꆣ쎿뒬
뛉쁀맏늽붭즳캲ꆣ뱵�쇹쪮텙ꆣ뛠黩鷽쯹鍰ꆣ뎼했뺩뿚�쿂ꆣ횱뷘뛉붭ꆣ뛾
쪮텙틁諤뫓ꆣ뛾쪮컥텙벴�鍐ퟓ뽨ꆣ齯쮮黄ꆣ폖鱰ퟢ쑟ꆣ驱쫕샻냙荼ꆣ폖
솢틁諤�ꆣ뷔맙쫕웤핮ꆣ웹뷱폃횮ꆣ 

뛾쪮냋쓪뻅퓂ꆣ캺훝듌쪷녒閟춨鷺쟾ꆣퟔ쪯믒틽쇷훁훝돇컷ꆣ뚼힢캺飲ꆣ詁
훝텵飇냙ꆣ틔�붭뮴횮�ꆣ 

뛾쪮뻅쓪쪮튻퓂ꆣ뾤첫쫘샮تحج컯ꆣ죽짏슷춨쇷ꆣ뇣�ꆣ쟾뗃맅샨
죽ꆣ쪯쿂ꆣ뷔폐컄풻욽ꆣ쯬룄뫓놱뽨黩욽뽨ꆣ훁쳬貚풪쓪헽퓂뛾쪮컥죕ꆣ
쟾돉럅쇷ꆣ웤쓪ꆣ뾤첫쫘裔ퟠꆣ틽鵉뛾쮮轖�첶췻뒺춤횮陼ꆣퟔ졁
폀�艽틔춨뫓캼轖�첶ꆣ쟾볈돉ꆣ훁뛾쓪죽퓂뛾쪮쇹죕ꆣ맅횮짆헾ꆣ�ퟣ쪳ꆣ
폻쟳뢻蟸ꆣ뇘쿈샻죋ꆣ틔�횮ꆣ폈�틳�ꆣ뇈臭��ꆣ캴쏢완탁ꆣ맊훃듋
첶ꆣ틔춨�ꆣ졦쫀횮샻ꆣ튻뎯뛸돉ꆣ웤첶틋틔轖�黩쏻ꆣ 

웤쓪ꆣ뺩헗틼뎯ퟚꆣ럖캼쮮죫ퟔ뷰맢ꆣ훃첶컷쫐횮컷뷖ꆣ틔�닄쒾ꆣ 

폀첩뛾쓪웟퓂쪮죕ꆣ�쮮쟾ꆣퟔ뺩헗뢮횱陼훁쭝뢣쯂陼뷖ꆣ훁놱蟸ퟓ녏헽陼ꆣ
훁돇陼뷖헽놱ꆣ폖�뺰퇓쾲ꆣ죫폚풷ꆣ냋돟ꆣ짮헉ꆣ뺩헗틼샨軖ퟠꆣ 

�풪뛾쓪컥퓂ꆣ�춨쇷ꆣ蟸횮듳펋ꆣ웤뫓쮮쎿훁뒺쿄횮镲ꆣ뛠놻菉낶쳯졒ꆣ
녉ꆣ훛뒬춣鳾ꆣ슚듋횮평ꆣ틋캯쯎뗈훝퍞달쪹ꆣ�쟥辊맙ꆣ貣횪럖뷧릴
꺔ꆣ웤훝탬훝훝뷧ꆣ룷퇶듌쪷鳊듋첎럖ꆣ죔쇮횪훝횧잲풺맙펋闾릴꺔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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쪮컥쓪뛾퓂ꆣ? ퟠꆣ틆��훝풺뫓ꆣ틔훝샛폶뇸腹ꆣ쪧즢늯맊튲ꆣ 

풪뫍죽쓪쯄퓂ꆣ퓶훃뫓艽컝튻냙컥쪮ꆣ 

쪮튻쓪쪮뛾퓂ꆣ쪼훃뮴鵽쮮�ꆣ韮ퟓ뗈화풺쏗ꆣퟔ뮴鮃쇷훁觛훝컷쯄쪮텙죫鵽
뿚ꆣ폖鮃쇷훁鵽훝짲쟱뷧ꆣ컥냙샯훁훝돇ꆣ폖鮃쇷컥냙샯ꆣ죫? 뫓ꆣ폖
죽냙샯��돇ꆣ뗃쏗컥쪮졦쪯ꆣ뢽횮틔�튻잧컥냙졦쫸ꆣ펋웤릦ꆣ쪡�웟졦
쇹잧�ꆣ 

貚驶뛾쓪헽퓂ꆣچ쪹췵능ퟠꆣ鍐훝돇菈앦뫓쮮鱜ꆣ훛뒬鶭鳾ꆣ��늻벰웚돌ꆣ
뷱迄췢맅웟텙룛뫓ꆣ쿲陼쟼쟺ꆣ좡뙕훇쯂飲陼춨앦맙뫓ꆣ펋튻쪮뻅텙ꆣ
웤릦틛쯹�ꆣ꺔쪹ퟔ랽衁횧잲ꆣ迄횮ꆣ 

춨죽쓪컥퓂ꆣ쓏큕쿝붻횺ꆣ화뗀뇸뢰蹘쓏ꆣ푴뫾쓏쮮�ퟔ쿦붭죫鷎쟾ꆣ腋붭ڃ
컷쮮�ꆣ틔탐ꁉ화�ꆣ쿦鷎鮃�ꆣ릦틛완ꆣ�췍轖훝랦쪳ꆣ鶙훝죋뒑쪯풄
짏闸ꆣ퇔붭컷뫾쓏鮃쇷ꆣ�뱚늻鷺�웚ꆣ뎼폐웦펋ꆣ틔쓏�ꆣ뗛헙튊ꆣ틲ퟠꆣ
뎼뗜슠쮼컴퓸죎샗훝듌쪷ꆣ볒죋몣뒬훁뢣붨췹臭ꆣ듳뒬튻ꆣ뿉훂잧쪯ꆣퟔ뢣
붨늻튻퓂훁轖훝ꆣ뗃뒬钵쪮쯒ꆣ뇣뿉훂죽컥졦쪯ꆣ폖틽蒢풣몣슷��웆녒톭맊쫂ꆣ
쓋틔뒑쪯黩چ톲맙ꆣ췹鍐ퟓ뽨貣뚽몣�ꆣ쫇�늻릩ꆣ 

냋쓪죽퓂ꆣ낲쓏뚼흯룟ퟠꆣ낲쓏훁맜쮮슷췄ꆣ틑쇮릤죋좥뻞쪯ꆣ뒬齯
鳾ꆣ푴냽쏀횮ꆣ 

  轉運使 

開元二十一年八月。侍中裴耀卿。充江南淮南轉運使。二十二年九月。太府少卿
蕭炅。充江淮處置轉運使。天寶二年四月。陝郡太守韋堅。加兼勾當緣河及江淮
轉運使。四載八月。楊釗除殿中侍禦史。充水陸轉運使。乾元元年三月。第五琦
除度支郎中。充諸色轉運使。二年十二月。兵部侍郎呂諲。充勾當轉運使元年建
子月。戶部侍郎元載。充江淮轉運使。寶應元年六月二十八日。戶部侍郎劉晏。
充勾當轉運使。廣德二年正月。戶部侍郎第五琦。充諸道轉運使。永泰元年正月。
劉晏充東畿淮南浙江東西湖南山南東道轉運使。第五琦充畿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
道轉運使。大歷四年三月。劉晏除吏部尚書兼禦史大夫。充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
道轉運使。建中二年十一月。度支郎中杜佑。兼禦史中丞江淮水陸運使。三年十
二月二十日。包佶除左庶子。充汴東水陸運使。崔縱除右庶子。充汴西水陸運使。
貞元元年三月。元琇加禦史大夫。充諸道水陸運使。其年七月。尚書右僕射韓滉。
充江淮轉運使。五月二月。中書侍郎竇參。充諸道轉運使。八年三月。張滂除侍
郎。充諸道轉運使。十年十月。潤州刺史王緯。兼諸道轉運使。十五年十二月。
以浙西觀察使李錡。充諸道轉運使。永貞元年。以司空平章事杜佑。再兼諸道轉
運使。元和元年四月。兵部侍郎李巽。充諸道轉運使。三年六月。刑部尚書李鄘。
充諸道轉運使。五年十二月。盧坦除刑部侍郎。充諸道轉運使。六年四月。刑部
侍郎王播。充諸道轉運使。十四年五月。刑部侍郎柳公綽。充諸道轉運使。長慶
元年二月。王播復為刑部尚書。充諸道轉運使。四年四月。王涯為戶部侍郎。充
諸道轉運使。寶歷元年正月。王播為淮南節度。又充諸道轉運使。太和九年十二
月。右僕射令狐楚。充諸道轉運使。開成元年四月。戶部尚書平章事李石。充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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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轉運使。三年十月。楊嗣復除戶部尚書。充諸道轉運使。五年二月。戶部尚書
崔珙。充諸道轉運使。會昌四年七月。左僕射平章事杜悰。充諸道轉運使。六年
四月。以大理卿馬植為刑部侍郎。充諸道轉運使。大中五年。刑部侍郎裴休。充
諸道轉運使。十一年。兵部侍郎柳仲郢。充諸道轉運使。十一年二月。戶部侍郎
夏侯孜。充諸道轉運使。十四年。尚書左僕射杜悰。復充諸道轉運使。鹹通五年
十二月。戶部侍郎劉鄴。充諸道轉運使。六年十月。兵部侍郎于琮。充諸道轉運
使。乾符元年二月。崔彥昭為兵部侍郎。充諸道轉運使。其年。又以兵部尚書王
凝。充諸道轉運使。二年二月。兵部侍郎裴坦。充諸道轉運使。四年六月。以宣
歙觀察使高駢為潤州刺史。充諸道轉運使。六年。移節淮南。領使如故。中和元
年。兵部侍郎蕭遘。充諸道轉運使。其年。中書侍郎平章事韋昭度。充諸道轉運
使。光啟二年三月。刑部尚書孔緯。充諸道轉運使。大順二年。門下侍郎杜讓能。
充諸道轉運使。景福二年十一月。吏部尚書平章事崔昭緯。充諸道轉運使。乾寧
二年。京兆尹嗣薛王知柔為戶部尚書。充諸道轉運使。其年九月。門下侍郎平章
事徐彥若。充諸道轉運使。光化三年八月。左僕射平章事崔允。充諸道轉運使。
天祐元年。右僕射裴樞。充諸道轉運使。其年。門下侍郎平章事柳璨。充諸道轉
運使。 

  河南水陸運使 

開元二年閏二月。陝郡刺史李傑除河南少尹。充水陸運使。至三年九月。畢構為
河南尹。不帶水陸運使。至天寶三載十一月。李齊物除河南尹。又帶水陸運使。
貞元十年二月。河南尹齊抗。充河南水陸運使。至元和六年十月。敕河南水陸運
使宜停。 

  陝州水陸運使 

先天二年十月。李傑為刺史。充水陸運使。自此始也。已後刺史常帶使。天寶十
載五月。崔無詖除太守。不帶水陸運使。度支使楊國忠奏請自勾當。遂加國忠陝
郡水陸運使。至十二載正月二十一日敕。陝運使宜令陝郡太守崔無詖充使。楊國
忠充都使勾當。至貞元十三年四月。陝虢觀察使於? 兼陝州水陸運使。至元和六
年十月。敕陝州水陸運使宜停。 

開元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敕。陝州水陸運使。令別自置印。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三
日詔。河南陝運兩使。每年常運一百八十萬石米送京。近已減八十萬石。今據太
倉米數。支計有餘。其今年所運一百萬石。亦宜停。 

建中二年十二月。停江淮水陸運使。轉運事委度支處置。三年八月。分置汴東西
水陸運使。兩稅鹽鐵使。貞元三年正月。諸道水陸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
使。並宜停。 

唐會要卷八十八 

  鹽鐵 

開元元年十二月。河中尹薑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開拓疏決水道。置為鹽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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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大收其利。其年十一月五日。左拾遺劉彤論鹽鐵上表曰。臣聞漢孝武為政。廄
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什百當今。然而古費多
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
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
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民盛事也。臣實
為當今宜之。夫煮海為鹽。採山鑄錢。伐木為室。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飢而
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蠲調斂重徭。
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然臣願陛下詔鹽鐵
木等官。各收其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
窮獨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降服。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奉天
適變。惟在陛下行之。上令宰臣議其可否。鹹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
大匠薑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禦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校海內鹽鐵之課。
至十年八月十日敕。諸州所造鹽鐵。每年合有官課。比令使人勾當。除此更無別
求。在外不細委知。如聞稍有侵剋。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檢校。依令式收稅。
如有落帳欺沒。仍委按察糾覺奏聞。其姜師度除蒲州鹽池以外。自餘處更不須巡
檢。 

貞元十六年十二月。史牟奏。澤潞鄭等州。多食末鹽。請一切禁斷。從之。 

二十一年二月。停鹽鐵使月進舊錢。總悉入正庫。以助經費。而主此務者。稍以
時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
及貞元末。遂月獻焉。謂之月進。及是而罷。 

元和二年九月。給事中穆質。請州府鹽鐵巡院應決私鹽死囚。請州縣同監。免有
冤濫。從之。 

四年十二月。禦史中丞李夷簡奏。諸州使有兩稅外。雜榷率及違敕不法事。請諸
道鹽鐵轉運度支。巡院察訪。狀報臺司。以憑聞奏。從之。 

五年五月。度支奏。鄜坊邠寧涇原諸軍將士。請同當處百姓例。食烏白兩池鹽。
從之。 

六年閏十二月。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奏。河中兩池顆鹽。敕文祗許於京畿鳳翔。
陝虢。河中澤潞。河南。許汝等十五州界內糴貨。比來因循。兼越興元府及洋州
興鳳文成等六州。臣移牒勘責。得山南西道觀察使報。其果閬兩州鹽。本土戶人
及巴南諸郡市糴。又供當軍士馬。尚有懸欠。若兼數州。自然闕絕。又得興元府
諸耆老狀申訴。臣今商量。河中鹽請放入六州界糴貨。從之。 

十年七月。度支皇甫鎛奏。加陝西內四監。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利供
軍。從之。 

十三年。鹽鐵使程? 奏。應諸州府先請置茶鹽店收稅。伏準今年正月一日赦文。
其諸道州府。因用兵以來。或慮有權置職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制。一切禁斷
者。伏以榷稅茶鹽。本資財賦。贍濟軍鎮。蓋是從權。兵罷自合便停。事久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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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斂。其諸道先所置店及收諸色錢物等。雖非擅加。且異常制。伏請准敕文勒停。
從之。 

十四年三月。鄆青兗三州各置榷鹽院。 

十五年閏正月。鹽鐵使柳公綽奏。當使諸鹽院場官。及專知納給。並吏人等有罪
犯合給罪者。比來推問。祗罪本犯所由。其監臨主守。都無科處。伏請從今後。
舉名例律。每有官吏犯贓。監臨主守同罪。及不能覺察者。並請准條科處。所冀
貪吏革心。從之。 

其年九月。改河北稅鹽使為榷鹽使。 

長慶元年三月敕。河朔初平。人希德澤。且務寬泰。使之獲安。其河北榷鹽法宜
權停。仍令度支與鎮冀魏博等道節度審察商量。如能約計課利錢數都收管。每年
據數付榷鹽院。亦任穩便。自天寶末。兵興以來。河北鹽法。羈縻而已。暨元和
中。用皇甫鎛奏。置稅鹽院。同江淮兩池榷利。人苦犯禁。戎鎮亦頻上訴。故有
是命。 

其月。鹽鐵使王播奏。揚州白沙兩處納榷場。請依舊為院。又奏請諸鹽院糶鹽。
付商人。請每鬥加五十文。通舊二百文價。諸道處煎鹽場。停置小鋪糶鹽。每鬥
加二十文。通舊一百九十文價。又奏。應管煎鹽戶及鹽商。並諸鹽院停場官吏所
由等。前後制敕。除兩稅外。不許差役追擾。今請更有違越者。縣令奏聞貶黜。
刺史罰一季俸錢。再犯者。奏聽進止。並從之。 

二年三月。王播為淮南節度使。兼領鹽鐵轉運。播請攜鹽鐵印赴鎮。上都院請別
給賜。從之。 

其年五月敕。兵革初寧。實資榷筦。閭閻重困。則可蠲除。如聞淄青兗鄆三道。
往年糶鹽價錢。近收七十萬貫。軍資給費。優贍有餘。自鹽鐵使收管已來。軍府
頓絕其利。遂使經行陳者。有停糧之怨。服隴畝者。興加稅之嗟。雖縣官受利。
而郡府益空。俾人獲安寧。我能節用。其鹽鐵使先於淄青兗鄆等道管內置小鋪糶
鹽。及巡院納榷。起長慶二年五月一日以後。一切並停。仍委薛平馬總曹華約校
比年節度使自收管。充軍府。州縣逐急用度。及均減管內貧下百姓兩稅錢數。兼
委節度觀察使。至年終。各具糶鹽所得錢。並減放貧下稅數聞奏。 

四年五月敕。東都江陵鹽鐵轉運留後。並改為知院者。從鹽鐵使王涯請也。 

太和二年七月敕。潼關以東度支分巡院。宜併入鹽鐵江淮河陰留後院。 

開成元年閏五月七日。鹽鐵使奏。應犯鹽人。準貞元十九年太和四年已前敕條。
一石已上者。止於決脊杖二十。徵納罰錢足。於太和四年八月二十已後。前鹽鐵
使奏。二石以上者。所犯人處死。其居停並將舡容載受故擔鹽等人。並準犯鹽條
問處分。近日決殺人轉多。榷課不加舊。今請卻依貞元舊條。其犯鹽一石以上至
二石者。請決脊杖二十。補充當據捉鹽所由待捉得犯鹽人日放。如犯三石已上者。
即是囊橐奸人。背違法禁。請決訖待瘡損錮身。牒送西北邊諸州府效力。仍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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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具人數及所配去處申奏。挾持軍器。與所由捍敵。方就擒者。即請準舊條。同
光火賊例處分。從之。 

二年十月敕。鹽鐵戶部度支三使下監院官。皆郎官。禦史為之。使雖更改官。不
得移替。如顯有曠敗。即具事以聞。 

五年九月敕。稅茶法。起來年。卻付鹽鐵使收管。 

  榷酤 

貞元二年十二月。度支奏。請於京城及畿縣行榷酒之法。每鬥榷酒錢百五十文。
其酒戶與免雜差役。從之。 

元和六年。京兆府奏。榷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錢據貫均率。從
之。 

十二年四月。戶部奏。準敕文。如配戶出榷酒錢處。即不待更置官店榷酤。其中
或恐諸州府先有不配戶出錢者。即須榷酤。請委州府長官。據當處錢額。約米麴
時價收利。應額足即止。仍限起請到後一月日內處置。 

十四年七月。湖州刺史李應奏。先是。官中酤酒。代百姓納榷。歲月既久。為弊
滋深。伏望許令百姓自酤。取舊額。仍許入兩稅。隨貫均出。依舊例折納輕貨。
送上都。許之。 

太和八年二月九日敕節文。京邑之內。本無酤榷。自貞元用兵之後。費用稍廣。
始定戶店等第。令其納榷。殊非惠民。今後特宜停廢。 

會昌六年九月敕。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並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榷酒錢。並
充資助軍用。各有榷許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麴。浙西浙東鄂嶽三處。
置官店酤酒。如聞禁止私酤。過聞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裏之間。不免
咨怨。宜從今已後。如有人私酤酒及置私麴者。但許罪止一身。並所由容縱。任
據罪處分。鄉井之內。如不知情。並不得追擾。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
沒入家產。 

  鹽池使 

景雲四年三月。蒲州刺史充關內鹽池使。 

先天二年九月。強循除豳州刺史。充鹽池使。此池即鹽州池也。 

開元十五年五月。兵部尚書蕭嵩除關內鹽池使。自是。朔方節度常帶鹽池使也。 

  鹽鐵使 

乾元元年。度支郎中第五琦。充諸道鹽鐵使。上元元年五月。戶部侍郎劉晏。充
鹽鐵使。元年建子月。戶部侍郎元載。充鹽鐵使。廣德二年。戶部侍郎第五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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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諸道鹽鐵使。永泰元年正月。劉晏充東都淮南浙江東西湖南山南東道鹽鐵使。
第五琦充京畿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鹽鐵使。大歷四年三月。劉晏除吏部尚書。
充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鹽鐵使。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停。建中三年十二月二十
日。包佶充汴東鹽鐵使。崔縱充汴西鹽鐵使。貞元元年十二月。尚書左僕射韓滉。
加諸道鹽鐵使。五年二月。中書侍郎竇參。充諸道鹽鐵使。八年三月。戶部侍郎
張滂。充諸道鹽鐵使。十年十月。潤州刺史王緯。充諸道鹽鐵使。十五年。以浙
西觀察使李錡充諸道鹽鐵使。永貞元年。以司空平章事杜佑兼諸道鹽鐵使。元和
元年四月。兵部侍郎李巽。充諸道鹽鐵使。三年六月。刑部尚書李鄘。充諸道鹽
鐵使。五年十二月。盧坦除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六年四月。刑部侍郎王播。
充諸道鹽鐵使。十四年五月。刑部侍郎柳公綽。充諸道鹽鐵使。長慶元年二月。
王播復為刑部尚書諸道鹽鐵使。四年四月。王涯除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寶
歷元年正月。王播為淮南節度。又充諸道鹽鐵使。太和九年十一月。右僕射令狐
楚。充諸道鹽鐵使。開成元年。戶部尚書李石。充諸道鹽鐵使。三年十月。楊嗣
復為戶部尚書。充諸道鹽鐵使。五年二月。戶部尚書崔珙。充諸道鹽鐵使。會昌
元年七月。左僕射平章事杜悰。充諸道鹽鐵使。六年四月。以大理卿馬植為刑部
侍郎。諸道鹽鐵使。大中五年。刑部侍郎裴休。充諸道鹽鐵使。十二年。兵部侍
郎柳仲郢。充諸道鹽鐵使。十二年二月。戶部侍郎夏侯孜。充諸道鹽鐵使。十四
年。右僕射杜悰。復充諸道鹽鐵使。鹹通五年十一月。戶部侍郎劉鄴。充諸道鹽
鐵使。六年十月。兵部侍郎于琮。充諸道鹽鐵使。乾符元年二月。崔彥昭為兵部
侍郎。充諸道鹽鐵使。其年。又以兵部侍郎王凝充諸道鹽鐵使。二年二月。兵部
侍郎裴坦。充諸道鹽鐵使。四年六月。以宣歙觀察使高駢為潤州刺史。諸道鹽鐵
使。六年。移節淮南。領使如故。中和元年。兵部侍郎蕭遘。充諸道鹽鐵使。其
年。中書侍郎平章事韋昭度。充諸道鹽鐵使。光啟二年三月。刑部尚書孔緯。充
諸道鹽鐵使。大順二年。門下侍郎杜讓能。充諸道鹽鐵使。景福二年十一月。吏
部尚書平章事崔昭緯。充諸道鹽鐵使。乾寧二年。京兆尹嗣薛王知柔。為戶部尚
書。充諸道鹽鐵使。其年九月。門下侍郎平章事徐彥若。充諸道鹽鐵使。光化三
年八月。左僕射平章事崔允。充諸道鹽鐵使。天祐元年。左僕射裴樞。充諸道鹽
鐵使。其年。門下侍郎平章事柳璨。充諸道鹽鐵使。 

安邑解縣兩池。 置榷鹽使一員。推官一員。巡官六員。安邑院官一員。解縣院
官一員。胥吏若干人。防池官健及池戶若干人。先是。兩池鹽務隸度支。其職事
諸道巡院。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務。恥同諸院。遂奏置使額。至二
十一年。鹽鐵度支合為一使。以杜佑兼領。佑以度支既稱使。其所管不宜更有使
名。遂與東渭橋使同奏罷之。至元和三年七月。判度支裴? 以兩池職轉繁劇。復
以留後為鹽鐵使。 

女鹽池。 在解縣朝邑。小池在同州。鹵池在京兆府奉先縣。並禁斷不榷。 

烏池。 在鹽州。置榷稅使一員。推官一員。巡官兩員。胥吏一百三十人。防池
官健及池戶四百四十人。 

溫池。 置榷稅使一員。推官兩員。巡官兩員。胥吏三十九人。防池官健及池戶
百六十五戶。大中四年三月。因收復河隴。敕令度支收管其鹽。仍差靈州分巡院
官專勾當。至六年。敕隸威州。以新制置。未立課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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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落池。 近在豐州界。隸河東供軍使。每年採鹽一萬四千餘石。給振武天德兩
軍。及營田水運官健。自大中四年。黨項叛擾。饋運不通。供軍使請權市河東白
池鹽供食。其白池屬河東節度使。不繫度支。 

長慶元年三月敕。烏池每年糶鹽收榷博米。以一十五萬石為定額。 

太和二年三月。度支奏。京兆府奉先縣界鹵池側近百姓。取水柏柴燒灰煎鹽。每
石灰得一十二斤鹽。亂法甚於鹹土。請行禁絕。今後犯者。據灰計鹽。一如兩池
鹽法條例科斷。從之。 

三年四月敕。安邑解縣兩池榷課。以實錢一百萬貫為定額。至大中元年正月敕。
但取疋段精好。不必計舊額錢數。及大中六年。度支收榷利一百二十一萬五千餘
貫。 

  倉及常平倉 

커뗂풪쓪뻅퓂쯄죕ꆣ훃짧艽ꆣ웤퓂뛾쪮뛾죕ꆣ푴풻ꆣ쳘붨�월ꆣ폃뚽룻퓅ꆣ쮼�
쏱ꆣ볈쫼쟒뢻ꆣ횮솿ꆣ벽춬쮮믰ꆣ틋훃뎣욽녏맙ꆣ틔뻹쳬쿂횮�ꆣ쫐쯁تحج
�ꆣ葴鱰荲뛸돶ꆣ쳯蛝�셷ꆣ葴퓶荲뛸쫕ꆣ쫼쪹릫쮽뻣鷺ꆣ볒뵯죋ퟣꆣ틖횹볦臣ꆣ
탻춨鏭鳾ꆣ훁컥쓪쪮뛾퓂ꆣ轕뎣욽녏맙ꆣ 

�퍞뛾쓪쯄퓂죽죕ꆣ짐闸ퟳ�듷菙짏퇔풻ꆣ쮮몵탗黄ꆣ잰쉽횮쯹늻쏢ꆣ蟸齯뻅쓪
莦탮ꆣ뙙붛횮쯹쏷핝ꆣ뷱蛊腹횮ꆣ釴뿚뗲骈ꆣ쎿驱뱻ퟢꆣ캴貍艽轛ꆣ镲돶뵯ꆣ
쁵릩뎣쓪ꆣ죴폐탗黄ꆣ貢뫎�탴ꆣ맊쯥믊솢훆ꆣ쳬쿂횮죋ꆣ릝벉�쯚ꆣ뛠黩짧
艽ꆣ뵋컄믊ꆣ튻듺뗃齯ꆣ벰듳顉훐쓪ꆣ蟸폃늻ퟣꆣ腋�짧艽횮컯ꆣ틔돤맙
�ꆣ맊훁쒩襔ꆣ齯틔횧뵯ꆣ뷱했ퟔ췵릫틑쿂ꆣ벰놊쫼ꆣ펋쯹覨쳯ꆣ볚띷꺀ꆣ
쎿훁쟯쫬ꆣ鳊웤튊쏧ꆣ틔샭蓱핮ꆣ녍쇮돶쯚ꆣڱ떾횮ꆣ틠춬듋뚐ꆣ룷뱻쯹퓚ꆣ
솢黩셸艽ꆣ죴쓪띙늻뗇ꆣ냙탕ꆣ꺔쯹훝뽨ꆣ뇣좡뵯ꆣ葴폐齯뻹욽ꆣ뎣쏢蕔
뷟ꆣ짏풻ꆣ볈黩냙탕쿈ퟷ莦�ꆣ맙黩앥헆ꆣ틔苤탗쓪ꆣ럇쯹ꆣ饍짺�钿ꆣ샻
죋횮쫂ꆣ짮쫇뿉볎ꆣ틋쿂폐쮾ꆣ흨솢靬훆ꆣ釴늿짐闸훙솼ퟠꆣ췵릫틑쿂ꆣ覨쳯
꺀뱻뛾짽ꆣ웤쯚ڱ뺬떾횮賙ꆣ룷틀췁뗘ꆣ�횮훝뽨ꆣ틔苤탗쓪ꆣ훆뿉횮ꆣ쇮뷑즻
틋틔룰싻黩횮ꆣ 

쪮죽쓪쪮뛾퓂쪮쯄죕ꆣ푴싥ꆣ쿠ꆣ폄ꆣ탬ꆣتحجꆣ腋ꆣ쟘ꆣ웑뗈훝ꆣ훃뎣욽艽ꆣ 

폀믕뛾쓪뻅퓂쇹죕ꆣ셸艽鏾뗘쫕뚐ꆣ貍쫇蓚龩ꆣ틋쇮싊釴돶쯚ꆣ짏쿂釴컥쪯
룷폐닮ꆣ 

쇹쓪ꆣ뺩陼뛾쫐훃뎣욽艽ꆣ틔듳폪뗀슷늻춨ꆣ뺩躟쏗�ꆣ 

酣뛾쓪쪮뛾퓂죽죕ꆣ뺩뎣욽艽ꆣ훃뎣욽쫰맙虔ꆣ 

쿌뫠풪쓪뻅퓂쇹죕ꆣ훃뫓艽ꆣ쮾�쯂ꆣ 

죽쓪쇹퓂쪮웟죕ꆣ폚싥훝냘퇂훃낽艽ꆣ죝뛾쪮졦쪯ꆣ훁풪쪮쓪뻅퓂쪮튻죕轕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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풪뛾쓪뻅퓂뛾쪮컥죕ꆣ쳬쿂화훝ꆣ뷱쓪짔쫬ꆣ띙荲좫�ꆣ믲酝苻�ꆣ뎣욽횮
램ꆣ탐횮ퟔ맅ꆣ틋쇮화훝ꆣ볓镲荲죽菉뱥ꆣ늻뗃틖钿ꆣ죔붻쿠뢶ꆣ컰푓釒뻃ꆣ
큑ڱ镲쫬ꆣ띙쏗뇘�ꆣ벴쇮鱰荲돶뱧ꆣ뚹뗈뾰�헟쫬ꆣ틠틋鳊듋ꆣ틔镲돶죫ꆣ蓕
퓚샻죋ꆣ웤뎣욽쯹컯ꆣ틋쇮쯹쮾횧쇏ퟠ슄ꆣ 

쯄쓪컥퓂뛾쪮튻죕푴ꆣ훝뽨셸艽ꆣ놾苤쓪�뵯ꆣ뷼쓪틔臭ꆣ쎿죽쓪튻뛈ꆣ틔냙
탕셸艽닚쏗ꆣ�쯍뺩뱻ꆣ죔샕냙탕쮽돶쑟ꆣퟔ뷱틔ꆣ룼늻뗃틔셸艽힃퓬ꆣ 

웟쓪쇹퓂ꆣ菈ꆣ폒ꆣ뫓쓏ꆣ뫓놱컥뗀ꆣ벰읇ꆣ鍐ꆣ쿥ꆣ�ꆣ빤ꆣ틦ꆣ역ꆣ
쫱ꆣ鵨ꆣ蒦ꆣ쎯뗈훝ꆣ腋훃뎣욽艽ꆣ웤놾짏훝죽잧�ꆣ훐훝뛾잧�ꆣ쿂훝튻잧�ꆣ
쎿뱥뻟놾샻앣헽艽躤춬짪ꆣ 

쪮쓪뻅퓂쪮컥죕ꆣ轕뫓ꆣ냘퇂ꆣ첹뽨뗈艽ꆣ 

쪮쇹쓪쪮퓂뛾죕ꆣퟔ뷱驱웕쫬ꆣ띙荲훁�ꆣ뇘뿖苻�ꆣ볓쫕뱥ꆣ틔貍艽轛ꆣ
뽶럪쮮몵ꆣ늻酝ퟨꆣ릫쮽횮ꆣ믲틠黩뇣ꆣ틋쇮쯹퓚틔뎣욽놾ꆣ벰꺔첎컯ꆣ
룷镲荲짏솿볓죽ꆣ냙탕폐뱧틗헟ꆣ黩쫕뱥ꆣ쫂菉뫍ꆣ늻뗃쿞钵ꆣ엤뱥펙ꆣ
뻟쯹폃컯ꆣ벰쯹쫕뱥컯钵ꆣ뻟짪쯹쮾ꆣ죔쇮짏ퟴ튻죋貣릴꺔ꆣ 

뛾쪮뛾쓪냋퓂뻅죕ꆣ醪뵯�뱚ꆣ놾훝ퟠꆣ떽ꆣ죽뿚틔쿂ꆣ뵯쏗튻쪯ꆣ쇹뿚
틔쿂ꆣ뵯菉쪯ꆣ웟뿚틔쿂ꆣ뵯죽쪯ꆣ죧뵯쯚ꆣ鳊쏗펋헛ꆣ 

뛾쪮냋쓪헽퓂ꆣ화훝쮮몵ꆣ뷔듽ퟠ裳좻�뵯ꆣ뗀슷폆�ꆣ췹迍퇍�ꆣ틋쇮뵯
펙ퟠ슄ꆣ 

쳬貚쇹�죽퓂뛾쪮뛾죕ꆣ첫뢮짙쟤辈걵ퟠꆣ鳊쯄쓪컥퓂냋죕ꆣ腋컥�죽퓂쪮쇹죕
릝컄ꆣ훁�镲�荲돶뱧ꆣ�镲볓荲쫕뱥ꆣ죴냙탕캴�컯헟ꆣ죎鳊풪뛾쪮냋
쓪웟퓂뻅죕ꆣ솿쫂�뱧ꆣ훁쯚ڱ쫬镲ꆣ뱻ꆣ뎼쪹쮾짌솿ꆣ쟒뱧앦뱥탂ꆣ늻춬
葥폃ꆣ웤�뱧헟ꆣ훁뱻죕ꆣ죴쯚ڱ띎뗈镲荲짵�ꆣ뿖룼�틗완탁ꆣ화볓荲뇣
앣헛뱻ꆣ 

轖뗂뛾쓪헽퓂뛾쪮컥죕ꆣ뗚컥ퟠꆣ쎿훝훃뎣욽艽벰軬쪹ꆣퟔ짌솿훃놾ꆣ꺔
첎쏗컯镲荲ꆣ�葴볓荲쫕뱥ꆣ�葴鱰荲뱧�ꆣ 

붨훐풪쓪웟퓂ꆣ럲뎣욽헟ꆣ뎣쪹띙荲죧튻ꆣ듳�늻黩횮鱰ꆣ듳莀늻黩횮볓ꆣ
폶黄믄ꆣ쏱齯닋즫ꆣퟔ뷱틑ꆣ뫶쏗荲�镲ꆣ틋솿돶맙쏗쪮졦쪯ꆣڱ쪮졦쪯ꆣ쎿
죕솿뢶쫐탐죋ꆣ쿂荲뱧�ꆣ 

죽쓪뻅퓂ꆣ釴늿쫌색��짏퇔풻ꆣ럼틔앦훆ꆣ훃艽莦쯚ꆣ쏻풻뎣욽ꆣ�앤틑臭ꆣ
듋쫂貃轕ꆣ틲톭캴تحجꆣ뒹죽쪮쓪ꆣ웤믲틲탗믄쇷즢ꆣ쯀쿠쪳헟ꆣ늻뿉蓙뱯ꆣ
맅헟ꆣ욽鳊횮램ꆣ쪹졦쫒횮틘ꆣ뇘폐졦횮님ꆣ뒺틔럮룻ꆣ쿄틔럮퓅ꆣ폐듳�
뢻볒ꆣ늻뗃뫀詚컡쏱헟ꆣ쥷홞쓜탐�훘횮램튲ꆣퟔ뇝쿂뗇顏틔臭ꆣ푓뺩돇菉쫐훃
뎣욽ꆣ맙뱥چ쏗ꆣ붛쓪짙폪ꆣ쏗荲캴�ꆣ듋쓋벴죕쏷ꆣ貍튪췆뛸轖횮ꆣ
꺔�앤횮镲ꆣ앣돐욽믲꺐ꆣ쫂볦莦늼늯ꆣ틔苤镲ꆣ뎼뷱짌솿ꆣ했폚菉뚼腋붭
쇪陼뚼鍐챋뫩뗈훝뢮ꆣ룷훃뎣욽�훘놾ꆣ짏훁냙졦�ꆣ쿂훁钵쪮졦�ꆣ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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쯹틋ꆣ솿뚨뛠짙ꆣ캨훃뛎뵺싩뗈ꆣ뫲컯�葴鱰荲돶�ꆣ컯�葴볓荲쫕뱥ꆣ
駠웤�훘ꆣ틔샻욣쏱ꆣ迄횮ꆣ�쫇靬ퟠ화뗀뷲튪뚼闾횮쯹ꆣ뷔훃샴짌죋��ꆣ
펋쎿�뚐뛾쪮컄ꆣ쳬쿂쯹돶훱쒾단웡ꆣ뷔쪮튻뚐횮ꆣ틔돤뎣욽놾ꆣ镲蟸폃짔轖ꆣ
뎣�늻ퟣꆣ쯹뚐틠뗃뛸녍ꆣ뵋늻쓜黩뎣욽놾ꆣ 

�풪냋쓪쪮퓂ꆣ화�뫍뱥�苤ꆣ릲죽쪮죽졦쪯ꆣ쏗荲횮췢ꆣ룼솿앣莞ꆣ웤
쯚벰ڱꆣ鏾쏗钵鳊헛첓荲ꆣ횱캯뛈횧ꆣ틔춣鱰붭뮴�쑟돤ꆣ腋횧빣북뵊빤ꆣ컰
쇮헛맀ꆣ웤쯹뱥쯚뗈ꆣ캯놾뗀릝뛈쪹녏�춬릴꺔ꆣ葥�ꆣ럇돐쳘푴ꆣ늻뗃뵯폃ꆣ 

쪮쯄쓪쇹퓂푴ꆣ틔쏗荲짔�ꆣ쇮뛈횧돶맙쏗쪮졦쪯ꆣ菉뷖�뱧ꆣ웤퓂ꆣ틔뻃몵
띙�죋쇷ꆣ돶첫艽쯚럖뵯뺩화뽨ꆣ웤쓪웟퓂ꆣ푴�뵯뺩ڱ띎죽졦쪯ꆣ웤쓪뻅
퓂ꆣ틔驱ꆣ돶첫艽쯚죽쪮졦돶뱧ꆣ웤쓪쪮뛾퓂ꆣ틔뫓쓏뢮띙�죋쇷ꆣ쇮틔몬볎
艽웟졦쪯돶뱧ꆣ 

쪮컥쓪뛾퓂ꆣ틔뻃몵驱ꆣ돶첫艽쯚쪮냋졦쪯ꆣ화뽨�뱧ꆣ 

쪮뻅쓪쪮퓂ꆣ첫艽ퟠꆣ했틀쇹뗤ꆣ훃첫艽쇮菉虔ꆣ�쇹虔ꆣ녏쫂쪮虔ꆣ횧펋맙
쪹맙죽죋ꆣ뗤쇹죋ꆣ뢮쪷쇹죋ꆣ迄횮ꆣ 

풪뫍풪쓪헽퓂훆ꆣ驱镲폐�잸ꆣ띙荲폐훘�ꆣ貢苤쮮몵횮폝ꆣ퓚駠뻛钿횮큧ꆣ醪
쳬쿂훝뢮쎿쓪쯹뚐뗘ퟓ钵菈ꆣ틋쪮럖좡뛾럖ꆣ뻹돤뎣욽艽벰셸艽ꆣ죔룷훰란뇣쫕
�ꆣ틔镲뱧뱥ꆣ蓕퓚뻈랦��쯹틋쯙슄ퟠꆣ 

죽쓪냋퓂ꆣ쮾�짙쟤듞�ퟠꆣ춣첫艽�뛾虔ꆣ녏쫂뛾虔ꆣ迄횮ꆣ 

쇹쓪뛾퓂훆ꆣ죧슄뺩횮菈ꆣ앦띙틑녍ꆣ쯞ڱ캴뗇ꆣ틋틔뎣욽셸艽쯚뛾쪮쯄졦쪯ꆣ
�뷨냙탕ꆣ화뗀훝뢮폐랦짙뱚띎첎ꆣ틠캯쯹퓚맙ꆣ폃뎣욽셸艽쏗뷨�ꆣ뮴쓏헣
컷탻뗈뗀ꆣ鳊풪뫍뛾쓪쯄퓂��ꆣ腋틋춣ꆣ죝훁�쓪ꆣ좻뱻ꆣ 

뻅쓪쯄퓂ꆣ푴돶첫艽쯚웟쪮졦쪯ꆣ쇹裶뱧횮ꆣ腋��췢뽨냙탕ꆣ훁쟯쫬뱻ꆣ
뇣췢뽨쫕�ꆣ틔럀쮮몵ꆣ 

쪮뛾쓪쯄퓂ꆣ푴돶쯚뛾쪮컥졦쪯ꆣ럖菉뷖붵맀돶뱧ꆣ뻅퓂ꆣ푴화뗀醪퓢쮮훝뢮ꆣ
뫓훐ꆣ鷉슺ꆣ뫓陼ꆣ폄훝ꆣ붭쇪뢮뗈맜菈ꆣ벰ꆣ뮬ꆣ鳦ꆣ뺰ꆣ틗ꆣ뚨ꆣꆣ푓ꆣ
镸ꆣ�ꆣ챋ꆣ쿥ꆣ迍ꆣ첨ꆣ풽ꆣ쳆ꆣꆣꆣ뗈훝죋釴ꆣ틋쇮놾훝뫱볓莞蕲ꆣ죔
룷틔꺔첎셸艽ꆣ鏾쯹鍰뛠짙ꆣ솿쫂�뵯펙ꆣ뻟钵슄ퟠꆣ웤죋釴훐폐욯쓧훂쯀
헟ꆣ죔캯쯹퓚쫕꾎ꆣ웤컝폮득떹ꆣ틠캯샴솿쫂蓱핮탞�ꆣ쪹뗃낲듦ꆣ 

쪮죽쓪헽퓂ꆣ釴늿쫌색쏏몆ퟠꆣ쳬쿂훝뢮뎣욽셸艽뗈ꆣ했鳊앦샽ꆣ鱰맀돶뱧ꆣ
떫틔쪯钵ퟠ짪폐쮾ꆣ룼늻쫕맜훝뽨ꆣ뗃貣틔샻냙탕ꆣ迄횮ꆣ 

酣뛾쓪쪮퓂푴ꆣ붭뮴화훝ꆣ몵鍰뛠ꆣ쯹퓚쏗荲ꆣ늻쏢��ꆣ캯뮴쓏헣컷헣陼ꆣ
탻ꆣ붭컷ꆣ뢣붨뗈뗀퍞달쪹ꆣ룷폚놾뗀폐쮮몵첎ꆣ좡뎣욽셸艽ꆣ鏾镲맀鱰
냫荲돶뱧ꆣ틔믝�쏱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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쯄쓪뛾퓂ꆣ돶첫艽쏗죽쪮졦쪯ꆣ菉뷖돶뱧ꆣ 

웤쓪죽퓂ꆣ훆풻ꆣ셸艽횮훆ꆣ웤臭죕뻃ꆣ뷼驱쯹퓚녉폃魝죫ꆣ훂쪹킡폐쮮몵ꆣ짺
쏱ퟸ캯鳏�ꆣ췆퇔웤뇗ꆣ슚듋횮평ꆣ틋쇮화훝쫂薢�ꆣ貣훷릴꺔ꆣ릶黩샴웈
훆ꆣ벴푓뇭짏슄ꆣ뾼鵍횮죕ꆣ釴늿닮맙붻룮ꆣ죧齯잷�ꆣ앣鱰튻�ꆣ죧잷짙헟ꆣ
솿볓튻�ꆣ잷钵�뛠ꆣ釴늿ퟠ슄ꆣ릝벉뿆첎ꆣ 

첫뫍쯄쓪냋퓂ꆣ뷱쓪쟯볚쯆쫬ꆣ틋菈웟훝뢮ꆣ벰쿨뢮ꆣ뫍뱥튻냙졦쪯ꆣ 

돉풪쓪냋퓂ꆣ釴늿ퟠꆣ醪화훝뢮쯹훃뎣욽셸艽ꆣ럼했웰뷱ꆣ춨릫쮽쳯꺀ꆣ葥
뱻쯚튻짽ꆣ훰쓪쳭훃셸艽ꆣ钿횮훁�ꆣ쫂뇘춨鷺ꆣ驱퓂짔뻃ꆣퟔ훂돤펯ꆣ뽶럪쮮
몵횮黄ꆣ폀뵞쇷췶횮酝ꆣ迄횮ꆣ 

웤쓪쪮튻퓂ꆣ훒커�릝뛈쪹뛅邛ꆣ쳬욽�릝뛈쪹췵풴짪ퟠꆣ꺔뗀뎣욽셸艽ꆣ
돽풪췢ꆣ했葥훃쪮졦쪯ꆣ틔苤탗쓪ꆣ迄횮ꆣ 

듳훐쇹쓪쯄퓂ꆣ釴늿ퟠꆣ했뗀훝뢮쫕맜뎣욽셸艽ꆣ뷱죧폐黄믄쮮몵췢ꆣ했
캯쯹퓚샴ꆣ닮쟥辊맙뾱貏ꆣ죧貍ꆣ뇣죎艽ꆣ쿈迄�쿂늻鷺釴뵯�펙ꆣ뻟钵럖
컶짪ퟠꆣ腋裳釴늿ꆣ늻뗃췽폐뵯앣뢻뫀죋釴ꆣ웤죔퇶놾훝쫂薢�훁꺔쓪쟯
쫬貣릴꺔ꆣ鏾钵ힷ쫕ꆣ죧훝뢮췽폐뵯쪹ꆣ웤쫂薢�놾에맙ꆣ했훘볓뗮셐ꆣ샴
뻟쏻짪ퟠꆣ횼ꆣ틋틀ꆣ 

웤쓪쪮튻퓂ꆣ醪菈화뽨냙탕�釴ꆣ뫏쯍뱻화艽벰화쪹菉뚐ꆣ쯍뱻ꆣ앦샽ꆣ
쎿몯뫄컯돽ꆣ뷔폐钵쿞ꆣ푌슄뷼죕화艽쯹평ꆣ럖췢퇻샻ꆣ쯷뫄컯ꆣ훂쪹
뺩화뽨ꆣ�룼뗲뇗ꆣ�즣齯샻ꆣ슚듋횮평ꆣퟔ뷱틔ꆣ쇮틀맙ꆣ腋뷻铠ꆣ 

  雜錄 

長安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敕。負債出舉。不得迴利作本。並法外生利。仍令州縣。
嚴加禁斷。 

開元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敕。應天下諸州縣官。寄附部人興易。及部內放債等。
並宜禁斷。 

十六年二月十六日詔。比來公私舉放。取利頗深。有損貧下。事須釐革。自今已
後。天下負舉。祗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取利。 

二十年九月二十九日敕。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如聞市肆必須見錢。
深非通理。自今後。與錢貨兼用。違者準法罪之。 

元和五年十一月敕。應中外官有子弟凶惡。不告家長。私舉公私錢。無尊長同署
文契者。其舉錢主並保人。各決二十。仍均攤貨納。應諸色買賣相當後。勒買人
面付賣人價錢。如違。牙人重杖二十。京兆尹王播所奏也。 

寶歷元年正月七日敕節文。應京城內有私債。經十年已上。曾出利過本兩倍。本
部主及元保人死亡。並無家產者。宜令臺府勿為徵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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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會要卷八十九 

  疏鑿利人 

커뗂풪쓪ꆣ豏닙돽陼뗀탐앟뷰늿색훐ꆣ쯬ퟔ陼틽쮮죫돇ꆣ틔듺뺮벳ꆣ냙탕
�횮ꆣ 

웟쓪쯄퓂뻅죕ꆣ춬훝훎훐뗃뎼ꆣ쟾ꆣퟔلمح틽هى뫓ꆣ룈쳯쇹잧ꆣ 

�퍞쪮튻쓪ꆣ鍐훝듳뚼뚽뢮쪷샮퉵흵ꆣ틔붭뚼쯗뫃짌�ꆣ늻쫂�顉ꆣ흵쓋틽샗
�쮮ꆣ폖멂릴돇쳁ꆣ룈쳯냋냙ꆣ냙탕ꭀ웤샻ꆣ 

듳驶쯄쓪컥퓂쪮컥죕ꆣ鯜퇟녏쿈轕ꆣ틋쇮蕳훃ꆣ 

쪮뛾쓪ꆣ뺩헗틼샨軖魑냗뛾쮮횧쟾ꆣ벰떾쳯둯쓫ꆣ迍쟘鵨쮮뗀ꆣ틔룈쳯ꆣ 

붨훐풪쓪쯄퓂ꆣ퓗쿠韮퇗늻솕�쫂ꆣ했�훝훃췍쳯ꆣ끬�쏱쇪쟾ꆣ죋
뿠횮ꆣ뺩헗틼蟀�ꆣ뎣迄쫂쮷랽ꆣ闔웤샻몦ꆣ쓋ퟠ컥돇앦췍ꆣ벰뇸쒼艽莦뗈钵ꆣ
ퟠ풻ꆣ내앦췍컖횮뗘ꆣ뷱쪮늻룻튻ꆣ죴솦뿉覨ꆣ늻�뾣쟾ꆣ웤화췍쮮샻ꆣ뿉
띎횮쳯짵轖ꆣ쥷릦솦늻벰ꆣ틲훂믄轕ꆣ뷱죴끬菉뺩�쏱ꆣ폚�훝뾣좪ꁉ쳯ꆣ춽
鑟헗쫼ꆣ뇘齯웤샻ꆣ뎼늻룒�틽쯻쫂ꆣ했틔菈血횲떾쏷횮ꆣ웤쟘뗘룠쳯ꆣ띑뗚
튻ꆣ웤菈血뚡뷔뺩헗죋ꆣ폚꺔첎ꁉ쳯ꆣ퓂튻쳦ꆣ웤틗뿉튊ꆣ좻쎿죋퓂뵯냋잧ꆣ
뱚쪳퓚췢ꆣ菈血뚡ꩱ�쒼늻햼ퟠꆣ쇮뢮쮾벯쫂ꆣ펋튻뚡튻驱꺔뻅냙쇹쪮ꆣ쏗웟
뛾ꆣ펋쯹�뚡죽냙ꆣ쎿驱뫏뵯뛾졦냋잧냋냙�ꆣ쏗뛾잧튻냙쇹쪮ꆣ늻횪
驱뵋쫕ꭀ軗뫎ꆣ뎼펋쯹뗃ꆣ늻텡쯹�ꆣ魲뛾잧텙끬죋돶췍쳯ꆣ튻驱랽쳦ꆣ웤뱚
띙迄첫풭��ꆣ荲횵훁뛠ꆣ폖쎿驱죋뵯쇹냙죽쪮ꆣ쏗웟뛾ꆣ쮽돶�
�ꆣ钵폖놶횮ꆣ鏾웤쯹쫕ꆣ뇘늻뗇놾ꆣ뛸�횮쏱ꆣ늻쏢쇷즢ꆣ쫇첓鑟뗩ꆣ뛸
齯틦�莦ꆣ앣쳬貚틔잰췍쳯쫂쫢ꆣ뎼훁폞ꆣ늻룒늻쫬펋ꆣ캩꺔쪡달ꆣ쫨ퟠ늻裳ꆣ
�폖짏ퟠ풻ꆣ럼틔컥돇앦췍ꆣ웤钵훁轖ꆣ뎼잰銶쏻슄ퟠ펙ꆣ웤컥돇�쪿ꆣ죴틔뷱
죕쯹�ꆣ쟾횮뱚ꆣ�화돇맙쳯ꆣ훁뚬�횮ꆣ폖틔쯹쯍쟾릦횱늼늯ꆣ쿈뵯쳯헟ꆣ
훁뚬쇮鏾镲맀�띙ꆣ죧듋ꆣ葴�쏢끬ꆣ컥돇�뫱ꆣ솦�쳯ꆣ뇈횮뾣쟾ꆣ
쪮놶샻튲ꆣ�ퟠ늻쪡ꆣퟤ쇪쟾ꆣ뛸뺹鞉횮ꆣ 

�풪쯄쓪쇹퓂뛾쪮쇹죕ꆣ鯜뽨죽냗쟾쿞뿚ꆣ뺩헗틼쫥葴ퟠꆣ쇹뽨럖쮮횮첎ꆣ
貍黩튪몦ꆣ했鳊화퇟샽ꆣ훃녏벰뚡럲쫘꺔ꆣ횼ꆣ틀ꆣ 

냋쓪죽퓂ꆣ쯃닜췵앖黩읇쓏릝뛈쪹퍞달ꆣ쿈쫇ꆣ붭쇪陼놱웟쪮텙ꆣ轕쳯엔鵨맅뗌ꆣ
规魑랲뛾첎ꆣ쎿쿄葴黩뷾틧ꆣ앖쪹쏼죻횮ꆣ轖솼쳯컥잧ꆣ꺀쫕튻ꆣ폖튎붭쓏
轕훞黩轝짡ꆣ볜붭黩뛾飲ꆣ쇷죋ퟔ햼헟ꆣ뛾잧釴ꆣퟔ읇훁颷ꆣ랲뛾냙텙ꆣ
싃짡뻛ꆣ랲쪮钵ꆣ듳헟뷔钵냙볒ꆣ돾쯗�놡ꆣ앦늻뺮ꆣ쾤�鷉ꆣ쓋쇮뫏
뺮ꆣ죋틔黩뇣ꆣ 

쪮죽쓪웟퓂ꆣ푴풻ꆣ삥쏷돘뢩뷼뚼돇ꆣ웑쯹깡ꆣ틋쇮뺩헗틼앖돤쪹탞퇟ꆣ 

쪮쇹쓪쪮튻퓂ꆣ틔陼캼飲뱻뵯쪹탬냠ꆣ볦냗쟾쟾벰镎풭돇蟸뗈쟾퇟쪹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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풪뫍냋쓪ꆣ쏏몆黩뎣훝듌쪷ꆣ맅쏏鹞ꆣ쯄쪮텙ꆣ뗃컖죀쯄잧ꆣ퍞달쪹
앥웤핮ꆣ쯬뻍�뷰ퟏ퇉ꆣ웤쓪쯄퓂ꆣ틔짱닟�쪿탞돇쓏횮鮩쟾ꆣ 

웤쓪쪮뛾퓂ꆣ캺늩퍞달쪹쳯뫪헽ퟠꆣ鳊푴크훝샨뽨맅هى뫓뗀ꆣ迄뮬릝뛈쪹
톦욽횮했튲ꆣ쿈쫇ꆣ뮬훝뛠쮮黄ꆣ웤돇컷좥هى뫓뛾텙ꆣ쎿쿄鵱틧ꆣ葴뷾规돇맹ꆣ
쮮벰퇲돇횮냫ꆣ욽풃화貢샴ꆣ뗃맅뫓뗀크훝샨뽨뷧ꆣ잲迄쫂엡뻞벯첩틔쮮
뮼룦뫪헽ꆣ했맅뫓ꆣ폃럖쮮솦ꆣ뫪헽쯬앣욽뷔짏슄ꆣ푴푓횮ꆣ쓋뮬菉뾤ꆣ
춽졦죋ꆣ맅뫓ꆣ쓏놱쪮쯄텙ꆣ陼컷쇹쪮늽ꆣ짮튻헉웟돟ꆣ魑앦뫓틔힢탂
뫓ꆣ쯬齯쮮뮼ꆣ푴腋냽쏀퇉ꆣ 

쪮죽쓪ꆣ뫾훝듌쪷폚? ꆣ迍돇뽨랽즽횮컷뫾ꆣ컷뫾쓏뎯쫨ꆣ룈쳯죽쪮ꆣ驱
뻃퇟轕ꆣ훁쫇迍횮ꆣ? 떾웑횮샻ꆣ�틔鷺ꆣ 

酣뛾쓪ꆣ鳘퓬黩샊훝듌쪷ꆣퟠ迍쟾뻅쪮웟텙ꆣ룈쳯뛾잧ꆣ뾤죋샻횮ꆣ쏻
黩폒쪷쟾ꆣ훁첫뫍컥쓪웟퓂ꆣ퓬迍黩뫓릝뛈쪹ꆣퟠ뾣金훝맅쟾뿚퇟ꆣ틛릦쯄
졦ꆣ룈鷺풴뫓菈鳘커�쯄뽨쳯컥잧ꆣ 

쯄쓪웟퓂ꆣ푴쫨훝쳘�쟾ꆣ훃ꁉ쳯쇹냙ꆣ 

듳驶뛾쓪뛾퓂ꆣ틔푴醪쇮蒢죊躟돤탞쟾퇟뢱쪹ꆣ돵ꆣ죊躟黩룟쇪쇮ꆣ짏퇔죽냗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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웤쓪죽퓂ꆣ菈돶쮮�飓ꆣ쇮뺩헗뢮퓬쮮�ꆣ즢뵯퇘냗쟾냙탕ꆣ틔룈쮮쳯ꆣ 

  磑碾 

開元九年正月。京兆少尹李元紘奏。疏三輔諸渠。王公之家。緣渠立磑。以害水
功。一切毀之。百姓大獲其利。至廣德二年三月。戶部侍郎李棲筠。刑部侍郎王
翊。充京兆少尹崔昭。奏請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觀磑碾七十餘所。以廣水田之
利。計歲收粳稻三百萬石。 

大歷十三年正月四日奏。三白渠下碾。有妨合廢拆。總四十四所。自今以後。如
更置。即宜錄奏。 

其年正月。壞京畿白渠八十餘所。先是。黎幹奏以鄭白支渠磑碾。擁隔水利。人
不得灌溉。請皆毀廢。從之。時昇平公主。上之愛女。有磑兩輪。乞留。上曰。
吾為蒼生。爾識吾意。可為眾率先。遂即日毀之。 

元和六年正月。京城諸僧。有請以莊磑免稅者。宰臣李吉甫奏曰。錢米所徵。素
有定額。寬緇徒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甿。必不可許。從之。 

八年十二月敕。應賜王公郡主並諸色莊宅磑碾等。並任典貼貨賣。其率稅夫役。
委府縣收管。 

  泉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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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四年七月十日。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十文重一
兩。一千文重六觔四兩。以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甚便之。其錢文。給事中
歐陽詢製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篆隸三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
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元通寶錢。鄭虔會? 云。詢初
進? 樣。自文德皇后搯一甲跡。故錢上有搯文。十八日。置錢監於洛並幽益等諸
州。秦王齊王賜三鑪鑄錢。裴寂賜一鑪。敢有盜鑄者。身死。家口籍沒。至五年
三月二十四日。桂州置錢監。 

顯慶五年九月。以天下惡錢多。令官私以五惡錢酬一好錢贖取。至十月。以好錢
一文博惡錢兩文。至儀鳳四年四月。以天下惡錢甚多。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
就市糶鬥。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即令鑄破。其厚重徑合觔兩
者。任將行用。至先天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京中用錢惡。貨物踴貴。諫議大夫楊
虛受上疏曰。伏見市井用錢。不勝濫惡。有加鐵錫。即非公鑄。虧損正道。惑亂
平民。銅錫亂雜。偽錢豐多。正刑漸失於科條。明罰未加於守長。帝京三市。人
雜五方。淫巧競馳。侈偽成俗。至於商賈積滯。富豪藏鏹。兼併之人。歲增儲蓄。
貧素之士。日有空虛。公錢未益於時。須禁法不當於世要。其惡錢臣望官為博取
納鑄錢州。京城並以好錢為用。書奏。付中書門下詳議。以為擾政不行。至開元
六年正月十八日。敕禁斷惡錢。行三銖四絫已上舊錢。更收人閒惡錢。鎔破復鑄。
準樣式錢。敕禁出之後。百姓喧然。物價搖動。商人不甘交易。宰相宋璟蘇頲奏。
請出太府錢五萬貫。分於南北兩京。平價買百姓閒所賣之物。堪貯掌官須者。庶
得好錢散行人閒。從之。又降敕近斷惡錢。恐人少錢行用。其兩京文武官夏季防
閤庶僕。宜即先給錢。待後季任取所配物貨賣。準數還官。 

七年二月詔。天下惡錢。並令禁斷。錢令初下。或恐艱辛。宜量出米十萬石。令
府縣及太府寺選交易穩便處所分置。依時價糶與百姓。收取惡錢。便送少府監搥
碎。 

乾封元年五月二十三日。盜鑄轉多。遂改鑄新文曰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
分。其開元通寶必舊錢並行用。其新錢一文。當舊錢之十。周年之後。舊錢並廢。
其後悟錢文之誤。米帛增價。乃議卻用舊錢。至二年正月二十九日詔。比以偽濫
斯起。所以採乾封之號。改鑄新錢。靜而思之。將為未可。高祖撥亂反正。爰創
軌模。太宗立極承天。無所改作。今廢舊造新。恐乖先旨。其開元通寶。宜依舊
施行。為萬世法。乾封新鑄錢。令所司貯納。更不須鑄。仍令天下置鑄之處。並
鑄開元通寶錢。至乾元元年七月十六日詔。錢貨之興。其來久矣。蓋代有沿革。
時為重輕。周興九府。實啟流泉之利。漢造五銖。亦宏改鑄之法。必令大小兼適。
母子相權。事有益於公私。理宜循於通變。但以干戈未息。帑藏猶虛。卜式獻軍
之誠。宏羊興國之算。靜言立法。諒在便民。禦史中丞第五琦奏。請改錢以一當
十。別為新鑄。不廢舊錢。冀實三官之資。用收十倍之利。所為於民不擾。從古
有經。宜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其文曰乾元重寶。而重其輪以別之。一當五十。
以二十斤成貫。仍令鑄錢使即勾當起鑄。至三年十二月詔。頃屬權臣。變法非良。
遂使貨物相沿。穀帛騰踴。求之輿議。獘實由斯。今欲仍從舊貫。漸罷新錢。又
慮權行。轉資艱急。如或猶循所務。未塞其源。實恐物價虛騰。黎元失業。靜言
體要。用藉良圖。宜令文武百官九品以上。並於尚書省集議。委中書門下詳議聞
奏。至上元元年六月七日詔。其重稜五十價錢。宜減作三十文行用。其開元舊錢。
宜一錢十文行用。乾元當十錢。宜依前行用。仍令京中及畿縣內依此處分。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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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後進止。至七月二十五日敕。先造重稜五十價錢。先令畿內減三十價行。其天
下諸州。並宜準此。至十二月二十九日詔。應典貼莊宅店鋪田地磑碾等。先為實
錢典貼者。令還以實錢價。先以虛錢典貼者。令以虛錢贖。其餘交關。並依前用
當十錢。由是錢有虛實之稱。至寶應元年五月十九日赦文。集開元乾元重稜錢。
並宜準一文用。不須計以虛數。 

開元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敕。布帛不可以尺寸為交易。菽粟不可以秒忽貿有
無。古之為錢。以通貨幣。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
賈誼。亦無費於賢君。古往今來。時移事異。亦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公卿百
寮詳議可否。祕書監崔沔議曰。夫國之有錢。時所通用。若許私鑄。人必競為。
各徇所求。小如有利。漸忘本業。大計斯貧。是以賈生之陳七福。規於更漢令。
太公之創九府。將以殷貧人。況依法則不成。違法則有利。謹按漢書。文帝雖除
盜鑄錢令。而不得雜以鉛鐵為他巧者。然則雖許私鑄。不容奸錢。錢不容奸。則
鑄者無利。鑄者無利。則私鑄自息。斯則除之與不除。為法正等。能謹於法。而
節其用。則令行而詐不起。事變而奸不生。斯所以稱賢君也。今若聽其私鑄。嚴
斷惡錢。官必得人。人皆知禁誡。則漢政可侔。猶恐未若皇唐之舊也。今若稅銅
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謹守舊章。
無越制度。且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左監門
錄事參軍劉秩議曰。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管子曰。
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禦人事。
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
之在君。是以民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為人主之權。今之錢。
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禦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
物重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
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錢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
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
惡。不重禁不足以懲惡。方令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啟其源。而欲
人之從令乎。是設陷阱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
利則人去南畝者眾。去南畝者眾。則草萊不墾。草萊不墾。又鄰於寒餒。其不可
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民之不治。皆
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
富室乘之則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
王者。此皆鑄錢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
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鑄
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為輕錢。
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
銅貴之由。在於採用者眾矣。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錫。禁之
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
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
則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不復利矣。是一舉而四善兼也。伏維陛下熟察之。 

其年十月六日敕。貨物兼通。將以利用。而布帛為本。錢刀是末。賤本貴末。為
弊則深。法教之閒。宜有變革。自今已後。所有莊宅。以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綾
羅絲綿等其餘。市價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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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年。於宣潤等州置錢監。 

乾元元年七月。戶部侍郎第五琦。以國用未足幣重貨輕。乃先鑄乾元重寶錢。以
一當十用。行之。及作相。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以一當五十。與乾元開元寶錢。
三品並行。既而物價騰貴。餓迫死亡。枕籍道路。又盜鑄爭起。中外皆以為琦變
法之弊。封奏日聞。遂貶忠州長史。 

建中元年九月。戶部侍郎韓洄上言。江淮錢監。歲出錢四萬五千貫。輸於京師。
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
洛源監。久廢不治。請增工鑿山以取銅。洛源故監置十鑪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
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矣。其江淮七監。請皆停罷。從
之。 

二年八月。諸道鹽鐵使包佶奏。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錢。交下粗惡。揀擇納
官者。三分纔有二分。餘並鉛錫銅盪。不敷斤兩。致使絹價騰貴。惡錢漸多。訪
聞諸州山野地窖。皆有私錢。轉相貨易。奸濫漸深。今委本道觀察使明立賞罰。
切加禁斷。 

四年六月。判度支侍郎趙贊。以常賦不足用。乃請採連州白銅。鑄大錢。以一當
十。權其輕重。 

貞元九年正月。張滂奏。諸州府公私諸色鑄造銅器雜物等。伏以國家錢少。損失
多門。興販之徒。潛將銷鑄。每銷錢一千。為銅六斤。造寫雜物器物。則斤直六
千餘。其利既厚。銷鑄遂多。江淮之閒。錢實減耗。伏請準從前敕文。除鑄鏡外。
一切禁斷。 

十年六月敕。今後天下鑄造買賣銅器。並不須禁止。其器物約每斤價值。不得過
一百六十文。委所在長吏。及巡院同勾當訪察。如有銷錢為銅。以盜鑄錢罪論。 

十四年十二月。鹽鐵使李若初奏請。諸道州府。多以近日泉貨數少。繒帛價輕。
禁止見錢。不令出界。致使課利有缺。商賈不通。請指揮見錢。任其往來。勿使
禁止。從之。 

元和元年二月。以錢少禁用銅器。 

二年二月。詔曰。錢貴物賤。傷農害工。權其輕重。須有通變。比者鉛錫無禁。
鼓鑄有妨。其江淮諸州府。收市鉛銅等。先已令諸道知院官勾當。緣令初出。未
各頒行。宜委諸道觀察使等。與知院官專切。當事畢日。仍委鹽鐵使據所得數類
會聞奏。四月。禁鉛錫錢。 

三年五月。鹽鐵使李巽上言。得湖南院申。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
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井。差官檢覆。實有銅錫。今請郴州舊桂陽監置
鑪兩所。採銅鑄錢。每日約二十貫。計一年鑄成七千貫。有益於民。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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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六月。詔曰。泉貨之法。義在通流。若錢有所壅。貨當益賤。故藏錢者。得
乘人之急。居貨者。必損己之資。今欲著錢令以出滯藏。加鼓鑄以資流布。使商
旅知禁。農桑獲安。義切救時。情非欲利。若革之無漸。恐人或相驚。應天下商
賈。先蓄見錢者。委所在長吏。令收市貨物。官中不得輒有程限。逼迫商人。任
其貨易以求便利。計周歲之後。此法遍行。朕當別立新規。設蓄錢之禁。所以先
有告示。許其方圓。意在他時。行法不貸。又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礦。銅者可
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民。權其重輕。使務專一。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
並宜禁斷。恐所在坑戶。不免失業。各委本州府長吏勸課。令其採銅。助官中鑄
作。仍委鹽鐵使作法條流聞奏。 

四年閏三月。京城時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陌內欠錢及有鉛錫錢。准貞元九年
三月二十六日敕。陌內欠錢。法當禁斷。慮因捉搦。或亦生奸。使人易從。切於
不擾。自今以後。有因交關用欠陌錢者。宜但令本行頭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檢察
送官。如有容隱。兼許賣物領錢人糾告。其行頭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縣所由
祗承人等。並不須幹擾。若非因買賣。自將錢於街衢行者。一切勿問。 

其年六月。敕五嶺已北所有銀坑。依前任百姓開採。禁見錢出嶺。 

六年二月制。公私交易十貫錢已上。即須兼用疋段。委度支鹽鐵使及京兆尹即具
作分數條流聞奏。茶商等公私使換見錢。並須禁斷。 

其年三月。河東節度使王鍔奏。請於當管蔚州界加置爐鑄銅錢。廢管內錫錢。詔
許之。仍令加至五爐。 

七年五月。兵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紹。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鹽鐵使王播等奏。伏
以京都時用。多重見錢。官中支計。近日殊少。蓋緣比來不許商人使換。因茲家
有滯藏。所以物價轉輕。錢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請許令商人于戶部度支鹽鐵
三司。任便換見錢。一切依舊禁約。伏以比來諸司諸使等。或有使商人錢多留城
中。逐時收貯。積藏私室。無復流通。伏請自今以後。嚴加禁約。從之。 

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常平收市布帛。每疋段估加
十之一。 

十一年九月敕。今後應內外支用錢。宜每貫除墊一陌外。量抽五十文。仍委本道
本司本使。據數逐季收計。其諸道錢便差綱部送度支收管。以備軍需。時以淮西
用兵。從有司之請也。 

十二年正月敕。泉貨之設。古有常規。將使重輕得宜。是資斂散有節。必通其變。
以利於人。今繒帛轉賤。公私俱弊。宜出見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
場。依市價交易。選擇清強官吏。專切勾當仍各委本司先作處置條件聞奏。必使
事堪經久。法可通行。又敕。近日布帛轉輕。見錢漸少。皆緣所在擁塞。不得通
流。宜令京城內自文武官寮。不問品秩高下。並公郡縣主中使等已下。至士庶商
旅等。寺觀坊市所有私貯見錢。並不得過五十貫。如有過此。許從敕出後。限一
月內任將別物收貯。如錢數校多。處置未了。其任便於限內於地界州縣陳狀。更
請限。縱有此色。亦不得過兩月。若一家內別有宅舍店鋪等。所貯錢並須計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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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其兄弟本來異居。曾經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滿後。有誤犯者。白身人等
宜付所司。痛杖一頓處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並委有司聞奏。當重科貶。戚屬
中使。亦具名銜聞奏。其賸貯錢不限多少。並勒納官。數內五分。取一分充賞錢
數。其賞錢止於五千貫。此外察獲及有人論告。亦重科處。並量給告者。時京師
裏閭區肆所積。多方鎮錢。如王鍔。韓宏。李惟簡。少者不下五十萬貫。於是競
買第屋。以變其錢。多者竟裏巷傭僦。以歸其直。而高貲大賈者。多依倚左右軍
官錢為名。府縣不得窮驗。法竟不行。 

十四年六月敕。應屬諸軍諸使。更有犯時用錢。每貫除二十文足陌內欠錢。及有
鉛錫錢者。宜令京兆府枷項收禁。牒報本軍本使。府司差人就軍及看決二十。如
情狀難容。復有違拒者。仍令府司聞奏。 

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伏準群官所議鑄錢。或請收市民閒銅物。令州郡鑄錢。
當開元以前。鹽鐵使未置。亦令州郡勾當鑄造。今若兩稅納疋段。或慮兼要通用
見錢。欲令諸道公私銅器。各納所在節度團練防禦經略使。便據元敕給與價直。
並折兩稅。仍令本處軍民鎔鑄。其鑄本請以留州留使年支未用物充。所鑄錢便充
軍府州縣公用。當處軍人。自有糧賜。亦校省本。所資眾力。並收眾銅。天下併
功。速濟時用。待一年後。鑄器物盡。則停。其州府有出銅鉛。可以開爐鑄處。
具申有司。便令同諸監冶例。每年與本充鑄。其收市銅器期限。並禁鑄造買賣銅
物等。待議定便令有司條流聞奏。其上都鑄錢及收銅器。請各處分。將欲行尚資
周慮。請令中書門下兩省尚書省禦史臺。並諸司長官商量。重議聞奏。從之。 

寶歷元年八月敕令。銷鑄見錢為佛像者。同盜鑄錢論。 

長慶元年九月敕。泉貨之義。所貴流通。如聞比來用錢。所在除陌不一。與其禁
人之必犯。未若從俗之所宜。交易往來。務令可守。其內外公私給用錢。從今以
後。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內少欠。 

太和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準元和四年閏三月敕。應有鉛錫錢。並合納官。如
有人糾得一錢。賞百錢者。當時敕條。貴在峻切。今詳事實。必不可行。祇如告
一錢賞百錢。則有告一百貫錫錢。須賞一萬貫銅錢。執此而行。事無畔際。昨因
任清等犯罪。施行不得。遂參酌事理。量情科賞。或恐已後民閒更有犯者。宜立
節文。令可遵守。臣等商量。自今已後。有用鉛錫錢交易者。一貫已下。以州府
常行杖決脊杖二十。十貫以下。決六十。徒三年。過十貫以上。所在集眾決殺。
其受鉛錫錢交易者。亦準此處分。其所用鉛錫錢。仍納官。其能糾告者。每貫賞
錢五千文。不滿一貫。準此例。累賞至於三百千。仍且取當處官錢給付。其所犯
人罪不至死者。徵納家資。充填賞錢。其元和四年閏三月敕。便望刪去。可之。 

四年十一月敕。應私貯見錢家。除合貯數外。一萬貫至十萬貫。限一周年內處置
畢。十萬貫至二十萬貫以下者。限二周年內處置畢。如有不守期限。安然蓄積。
過本限。即任人糾告。及所有覺察。其所犯家錢。並準元和十二年敕。納官。據
數五分取一分。充賞糾告人賞錢。數止於五千貫。應犯錢法人。色目決斷科貶並
準元和十二年敕處分。其所由覺察。亦量賞一半。事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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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二月。鹽鐵使奏。湖南管內諸州百姓。私鑄造到錢。伏緣衡道數州。連接嶺
南。山洞深邃。百姓依模監司錢樣。競鑄造到脆惡奸錢。轉將賤價博易。與好錢
相和行用。其江西鄂岳桂管嶺南等道。應有出銅錫之處。亦慮私鑄濫錢。並請委
本道觀察使條流禁絕。敕旨。宜依。 

會昌六年二月敕。緣諸道鼓鑄佛像鐘磬等。新錢已有次第。須令舊錢流布。絹價
稍增。文武百僚俸料。宜起三月一日。並給見錢。其一半先給虛估疋段。對估價
支給。敕。比緣錢重幣輕。生民坐困。今加鼓鑄。必在流行。通變救時。莫切於
此。宜申先甲之令。以戒居貨之徒。京城及諸道起今年十月以後。公私行用。並
取新錢。其舊錢權停三數年。如有違犯。同用鉛錫惡錢例科斷。其舊錢並納官。
事竟不行。 

天祐二年四月敕。準向來事例。每貫抽除外。以八百五十文為貫。每陌八十五文。
如聞坊市之中。多以八十為陌。更有除折。今後委河南府指揮市肆交易。並須以
八十五文為陌。不得更有改移。 

唐會要卷九十 

  閉糴 

開元二年閏二月十八日敕。年歲不稔。有無須通。所在州縣。不得閉糴。各令當
處長吏檢校。 

上元元年九月敕。先緣諸道閉糴。頻有處分。如聞所在米粟。尚未流通。宜令諸
節度觀察使。各將管內捉搦。不得輒令閉糴。 

大歷十一年六月十三日敕。自今以後。所在一切不得閉糴。及隔絕榷稅。 

貞元九年正月詔。諸州府不得輒有閉糴。 

太和三年九月敕。河南河北諸道。頻年水患。重加兵役。農耕多廢。粒食未豐。
比令使臣分路賑恤。冀其有濟。得接秋成。今諸道穀尚未減賤。而徐泗管內。又
遭水潦。如聞江淮諸郡。所在豐稔。困於甚賤。不但傷農。州縣長吏。苟思自便。
潛設條約。不令出界。雖無明榜。以避詔條。而商旅不通。米價懸異。致令水旱
之處。種植無資。宜令禦史臺揀擇禦史一人。於河南巡察。但每道每州界首。物
價不等。米商不行。即是潛有約勒。不必更待文榜為驗。便具事狀。及本界刺史
縣令觀察判官名銜聞奏。河南通商之後。淮南諸郡。米價漸起。展轉連接之處。
直至江西湖南荊襄以東。並須約勒。依此舉勘聞奏。仍各委觀察使審詳前後敕條。
與禦史相知。切加訪察。不得稍有容隱。 

鹹通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禦史臺奏。今後如有所在聞閉糴者。長吏必加貶降。本
判官錄事參軍並停見任。書下考。仍勒州縣各以版榜寫錄此條。懸示百姓。每道
委觀察判官。每州委錄事參軍勾當。逐月具申閉糴事由申臺。從之。 

  和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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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實封數 

舊例。凡有功之臣。賜實封者。皆以課戶先準戶數。州縣與國官邑官。執帳供其
租調。各準配租調。遠近州縣官司。收其腳直。然後付國邑官司。其下亦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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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國邑者。收其庸。 

安國相王。太平公主。各一萬戶。神龍元年十一月六日敕。安樂公主四千戶。長
寧公主三千五百戶。神龍元年十二月二日敕。 

衛王溫王各二千五百戶。同上月敕。 

寧王憲。薛王業。慶王潭。忠王亨。棣王洽。鄂王清。各二千戶。開元二十一年
四月一日敕。 

榮王琬以下。各三千戶。開元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敕。 

楚王豫。一千戶。至德二載十二月十五日敕。 

雍王適。二千戶。寶應二年七月十一日敕。 

郭子儀。二千戶。大歷十四年閏五月十五日敕。 

渾瑊。一千八百戶。檢年月未獲。 

裴寂。一千五百戶。貞觀二十三年九月八日敕。 

荊王元景。二千五百戶。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武三思。一千五百戶。神龍元年正月五日敕。 

李光弼一千五百戶。廣德二年七月十一日敕。 

僕固懷恩。一千五百戶。同上月日敕。 

長孫無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元齡。杜如晦。各一千三百戶。並武德九年十
月八日敕。至永徽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詔。房元齡所封。不須依例減降。 

新都。宜城。定安公主。各一千三百戶。並神龍元年十月三日敕。 

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孝恭。各一千二百戶。同上敕。 

王武俊。一千二百戶。檢敕未獲。 

劉宏基。一千一百戶。顯慶元年敕。 

李勣。一千一百戶。總章元年十二月敕。 

韓遊瑰。一千一百戶。檢敕未獲。 

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各一千戶。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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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 。一千戶。顯慶四年七月敕。 

武攸暨。一千戶。神龍元年正月十八日敕。 

宣城公主。一千戶。神龍元年十二月二日敕。 

薛崇簡。一千戶。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敕。 

邠王守禮。一千戶。唐隆元年七月四日敕。 

永穆公主。一千戶。開元十年敕。 

樂安王瑗。一千戶。開元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敕。 

高都公主以上。各一千戶。開元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敕。 

魚朝恩。一千戶。大歷五年三月敕。 

田承嗣。一千戶。大歷八年二月三日敕。 

高士廉。九百戶。段志元。九百戶。貞觀元年敕。 

魏徵。九百戶。貞觀十七年正月敕。 

李晟。李元諫。各九百戶。檢敕未獲。 

李湛。八百戶。神龍元年正月十八日敕。 

李輔國。八百戶。寶應元年三月三日敕。 

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各七百戶。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李多祚。敬暉。桓彥範。張柬之。崔元暐。並七百戶。神龍元年十二月二日敕。 

薑皎。七百戶。先天二年七月十八日敕。 

劉幽求。七百戶。先天二年八月十一日敕。 

馬燧。七百戶。唐朝臣。五百五十戶。檢敕未獲。 

安興貴。安修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彜。劉義節。各六百戶。武
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溫嘉順。六百戶。檢敕未獲。 

魏元忠。五百五十戶。神龍元年十二月二日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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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五百戶。貞觀四年八月敕。永徽二年十月九日詔。李靖所食封。不須減。 

段秀實。五百戶。李抱真。五百戶。興元二年二月敕。 

陳仙奇。五百戶。貞元二年四月敕。以殺李希烈功也。 

李愬。五百戶。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敕。 

劉悟。五百戶。元和十四年二月敕。以殺李師道功也。 

田宏正。三百戶。張子良。田少卿。李奉仙。各一百五十戶。元和二年十一月敕。
以擒李錡功也。 

史奉敬。五十戶。長慶元年二月敕。以破吐蕃功也。 

  緣封雜記 

貞觀二十三年九月八日敕。諸王並宜食一千戶封。霍王元軌常使國令徵封。令自
請依諸國賦。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為國令。當正吾失。反說吾以利耶。 

神龍二年七月十四日制。功臣段志元。屈突通。蕭瑀。李靖。秦叔寶。長孫順德。
劉宏基。宇文士及。錢九隴。程知節。龐卿惲。竇悰。苑君璋。李子和。張平高。
張公謹。梁恪仁。安修仁。秦行師。獨孤卿雲。蘇定方。李安遠。鄭仁泰。杜君
綽。李孟嘗等二十五家。所食實封。並依舊給。 

其年十一月一日敕。皇太子在藩府日。所食衛府封物。每年便納東宮。給事中盧
燦駮奏曰。伏以皇太子處繼明之重。當主鬯之尊。歲時限用。自可有司供擬。又
據周禮。諸司應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不會。此則儲蓄之費。咸與王同。
今與列國諸侯齊衡食封。豈所謂憲章古昔。垂法將來者也。上納其言。十一月五
日敕停。 

景龍二年九月敕。諸色應食實封。一定以後。不得輒有移改。三年敕。應食封邑
者。一百四十餘家。應出封戶凡五十四州。皆天下膏腴物產。其安樂太平公主封。
又取富戶。不在損免限。百姓著封戶者。甚於征行。十一月。河南巡院監察禦史
宋務光上疏曰。臣聞分珪列土。各有方位。通邑大都。不以封錫。前猷未遠。古
義亦深。自頃命侯。稍殊舊式。莫居墝瘠。專擇雄奧。徐州貢土。方色已乖。寢
邱辭封。讓德不嗣。且滑州者。國之近甸。密邇帝畿。地出縑紈。人多趨附。所
以列縣惟七。分封有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求諸既往。實所未聞。
每科封丁。有甚征藝。因而失業。莫返其居。此土風俗。逃者舊少。頃日波散。
良緣封多。伏願稍減封戶。散配餘州。下息疲甿。上尊古制。則公侯不失於埰地。
流民得還於故鄉。諸州封戶。亦望準此。又徵封使者。往來相繼。既勞傳驛。甚
擾公私。請附租庸。每年送納。望停封使。以靜下人。仍編入新格。庶為永例。
又聞五等崇榮。百王盛典。自非荊茅懿戚。寇鄧鴻勳。無以誓彼山河。酬其爵土。
近者封建。頗緣恩澤。功無橫草。人已分茅。遂使沃壤名藩。多入侯國。邑收家
稅。半於天府。經費不足。蓋亦有由。竊見武德之初。建侯故事。於時天室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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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業開創。佐命如雲。謀臣如雨。然而封者。不過十數人。今禮樂承平。邦家繼
世。有象賢舊德之裔。無野戰攻城之勤。至於命封。不合全廣。論功謝於前業。
食邑多於往時。既減邊儲。實虧國用。伏惟酌宗周之前訓。咨武德之舊章。地匪
宗盟。勳殊社稷。不宜加於實邑。自可寵以虛名。如此則庶績其凝。彜倫攸敘。
臣忝當廉問。備採風謠。見此不安。豈敢自默。知必被封家所疾。顧嘗以報國為
心。乞擇愚言。訪諸朝宰。秋毫有益。夕死無憂。兵部尚書韋嗣立上疏曰。臣竊
見食封之家。其數甚眾。昨聞戶部雲。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疋。計一百二十萬
疋以上。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以來。比諸
封家。所入全少。臣聞自古封茅土。列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申草昧。然後配
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往者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食封纔祇三二十家。
今以恩澤受封。至百十四家以上。國家租賦。大半私門。私門資用有餘。國家支
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僭。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封戶之物。
諸家是徵。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騁威。淩蔑州縣。凡是封戶。不勝侵漁。
若戶不滿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右藏請受。不得輒自徵催。則不免侵漁。人冀
蘇息。 

唐隆元年六月十三日敕。安國相王。鎮國太平公主。宜各食一州全封。其州公主
自簡。 

太極元年正月制。皇太子妃王氏。預聞祕策。潛圖義舉。父仁皎食實封三百戶。 

開元三年五月敕。封家總合送入京。其中有別敕許人就領者。待州徵足。然後一
時分付。徵未足聞。封家人不得輒到出封州。亦不得因有舉放。違者禁身聞奏。 

四年三月十八日。宰臣奏對。諸國請自始封至曾孫者。其封戶三分減一。制可之。 

十年十一月敕。中書門下。宜共食實封三百戶。自我禮賢。為百世法。其年。加
永穆公主封一千戶。初。永穆等各分五百戶。左右以為太薄。上曰。百姓租賦者。
非吾有也。斯皆宗廟社稷。蒼生是為爾。邊隅戰士。出萬死不顧一生。所賞賜纔
不過一二十疋。此輩何功於人。頓食厚封。約之使知儉嗇。不亦可乎。左右以長
公主皆二千戶。請與比。上曰。吾嘗讀後漢書。見明帝曰。朕子不敢望先帝。車
服皆下之。未嘗不廢卷歎息。汝柰何欲令此輩望長公主乎。左右不敢復言。至是。
公主等車服殆不給。故加焉。自後公主皆封一千戶。遂成其例。至乾元元年三月
一日。諸公主宜各給五百戶。郡主縣主據元賜戶數三分各給二分並以宣越明衢婺
等州給。 

十一年五月十日敕。請諸食實封。並以丁為限。不須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出封州
隨庸調送入京。其腳以租腳錢充。並於太府寺納。然後準給封家。 

其年九月十二日敕。親王公主等封物。宜隨官庸調。隨駕所在。送至京都賜坊。
令封家就坊請受。餘食封家。不在此限。仍令禦史一人。及太府寺官檢校分付。
使給了牒。 

二十二年九月敕。諸王公以下食封薨。子孫應承襲者。除喪後十分減二。仍具所
食戶數奏聞。無後者。百日後除。諸名山大川及畿內縣。並不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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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寶六載三月六日。戶部奏。諸道請食封人。準長行旨。三百戶已下。戶部給符
就州請受。三百戶已上。附庸使送兩京太府寺賜坊給付者。今緣就州請受。有損
於人。今三百戶以下。尚許彼請。公私之間。未免侵擾。望一切送至兩京。就此
給付。即公私省便。侵損無由。又準戶部式節文。諸食封人身歿以後。所得封物。
隨其男數為分。承嫡者加一分。至元孫即不在分限。其封總入承嫡房。一依上法
為分者。若如此。則元孫諸物。比於嫡男。計數之間。多校數倍。舉輕明重。理
實未通。望請至元孫以下。準元孫直下一房。許依令式。餘並請停。唯享祭一分。
百世不易。自然爭競永息。勳庸無替。 

永泰二年正月十六日敕。自今已後。子孫襲實封。宜減半。永為常式。至三月十
八日敕。應請封家。三分給二分。待兵革稍寧。即當全給。 

大歷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敕。諸公主封物。公主薨後。三年不須停。 

興元元年正月敕。諸軍諸道諸使應付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
裏勤王。扞國全城。驅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榮。我圖爾功。
特加彜典。錫名酬賦。永世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
相繼。世世不絕。 

貞元二年五月。故尚父汾陽王子儀。實封二千戶。宜準式減半。餘以分襲。曖可
襲代國公。通前襲三百戶。晞可襲二百五十戶。曙可襲二百五十戶。? 可襲二百
二十五戶。 

七年三月。戶部奏。伏以周漢故事。有功即加地。有罪即奪國。即明賞罰。方申
沮勸。其犯除名以上罪。有實封。準法合除。比來因循。兼不申舉。自今以後。
應實封人。或人緣罪犯。其尚書省及本軍本使本貫奏狀。請令並標實封戶數。本
配州名同奏。敕下戶部。以為憑據。其犯徒罪。三分望奪一分。流罪奪一半。除
名以上罪。即準法悉除。並以本犯條論。不在減贖之限。其奉特敕貶謫。驗制詞
內所犯無正條者。伏請準流罪奪一半。敕旨。依奏。 

其年十一月敕。諸公主每年各給封物七百端疋屯。依舊例。春秋兩限支給。諸郡
主每季各賜錢一百貫文。縣主每季各賜錢七十貫文。 

八年八月。戶部奏。準貞元七年三月二十日敕節文。比來食實封人。多不依令式。
皆身歿之後。子孫目申請傳襲。伏請自今以後。並今日以前。應食實封人。並一
年內。準式具合襲子孫官品年名。並母氏嫡庶。於本貫陳牒。如無本貫。即於食
封人本任本使申牒。如合襲人有罪疾及身死者。亦限一周年內申牒。請立以次合
襲人。仍具家口陳牒。請附籍帳。本貫勘責當家及親近。如實是嫡長。即與責保。
準式附貫。然後申省。到後即取文武職事三品正員一人充保。敕旨。宜依。 

二十一年七月六日敕。應食實封。其節度使宜令百戶給八百端疋。若是絹。兼給
綿六百兩。伏以食封本因賞功。封之多少。視功之厚薄。不以官位散要。別置等
差。其節度使兼宰相。準貞元二十年以前舊例處分。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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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五年六月。戶部侍郎判度支李夷簡奏。應給食實封官。自貞元十三年以後。
節度使宰相。每百戶給八百端疋。若是絹。更給綿六百兩。節度使不兼宰相。每
百戶給四百端疋。軍使及金吾諸衛將軍大將軍。每百戶給三百五十端疋。 

  內外官祿 

武德元年十二月。因隋制。文武官給祿。正一品。七百石。從一品。六百石。正
二品。五百石。從二品。四百六十石。正三品。四百石。從三品。三百六十石。
正四品。三百石。從四品。二百六十石。正五品。二百石。從五品。一百六十石。
正六品。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正七品。八十石。從七品。七十石。正八品。
六十石。從八品。五十石。正九品。四十石。從九品。三十石。並每年給。 

貞觀二年二月二十日詔。官人得上考。給一季祿。至三年正月十一日。官得上下
考。亦給。其年六月詔官人出使。皆廩其妻子。至十二月詔。外官新任。多有匱
乏。準品計日給糧。 

八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表曰。仕以應務。亦以代耕。外官卑品。猶未得祿。既
離鄉井。理必貧煎。但妻子之戀。賢知猶累其懷。飢寒之切。夷惠罕全其行。為
政之道。期於易從。若不恤其匱乏。唯欲勵其清儉。凡在末品。中庸者多。正恐
巡察歲出。輶軒繼軌。不能肅其侵漁。何以求其政術。今戶口漸殷。廩倉已實。
斟量給祿。使得養親。然後督以嚴科。責其報效。則庶官畢力。物議斯允。 

永徽元年八月詔。文武五品以上。解官充待者。宜準致仕人例。給半祿。 

光宅元年十月二十日敕。諸內外官祿料賜會。二事已上。皆據上日給。新授官未
上。所司及承敕使差充使者。祿料並考第。一事已上。並不在與限。如別敕應差
使者。京官以敕出日。外官以敕符到日。為上日。若新授外仍直諸司者。上日同
京官。即舊人應替。先別敕定名。充使未迴。兩應給而無正課料者。以當處官料
充。職田據新人上日為斷。不別給舊人。因使應別給者。經一季雖未了。不在給
限。其制敕授官。雖敕符先到。未上者。舊人無犯。不在停限。 

天寶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敕。京官兼太守等官。俸料兩給者。宜停其外官。太守兼
京官。除準式。親王帶京官。外任官。副大將軍。副使。知軍。及正事京官兼內
外官知政事。據文合兼給者。餘並從一處給。任逐穩便。 

十四載八月敕。在京文武九品以上正員官。既親於職務。可謂勤心。自今以後。
每月給俸食雜用防閣庶僕等。宜十分為率。加二分。其同正員官。加一分。仍永
為常式。 

至德二載四月敕。天下郡府及縣官祿。白直品子等課。從今年正月一日以後。並
量給一半。事平之後。當續支還。 

貞元七年十二月敕。郡主婿授檢校四品京官。戶部每月給料錢三十貫文。度支給
祿粟一百二十石。縣主婿檢校五品京官。戶部每月給料錢一十貫文。度支給祿米
一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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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三年九月敕。秦州刺史祿粟。每月給五十一石。原州威州刺史祿粟。每月各
給四十一石。 

 

唐會要 

 

唐會要卷九十一 

  內外官料錢上 

武德已後。國家倉庫猶虛。應京官料錢。並給公廨本。令當司令史番官迴易給利。
計官員多少分給。 

貞觀十二年二月。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為政之本。在於擇人。不正其源。遂
差千里。漢家以明經拜職。或四科辟召。必擇器任使。量才命官。然則市井子孫。
不居官吏。大唐制令。憲章古昔。商賈之人。亦不居官位。陛下近許諸司令史。
捉公廨本錢。諸司取此色人。號為捉錢令史。不簡性識。寧論書藝。但令身能估
販。家足貲財。錄牒吏部。使即依補。大率人捉五十貫已下。四十貫已上。任居
市肆。恣其販易。每月納利四千。一年凡輸五萬。送利不違。年滿受職。然有國
家者。嘗笑漢代賣官。今開此路。頗類於彼。在京七十餘司。大率司引九人。更
一二載後。年別即有六百餘人輸利受職。伏惟陛下治致昇平。任賢為政。或文學
高第。或諸州進士。皆策同片玉。經若懸河。奉先聖之格言。慕昔賢之廉恥。拔
十取五。量能授官。然犯禁違公。輒罹刑法。況乎捉錢令史。主於估販。志意分
毫之末。耳目廛肆之間。輸錢於官。以獲品秩。荏苒年歲。陛下能不使用之乎。
此人習以性成。慣於求利。苟得無恥。莫蹈廉隅。使其居職。從何而可。將來之
弊。宜絕本源。臣每周遊人間。為國視聽。京司寮庶。爰及外官。異口同詞。皆
言不便。伏願敕朝臣遣其詳議。上納之。其月二十三日。敕並停。改置胥士七千
人。以諸州上戶充。准防閣例。輸課二年一替。計官員多少分給之。 

二十一年二月七日。令在京諸司。依舊置公廨。給錢充本。置令史府史胥士等。
迴易取利。以充官人俸。 

永徽元年四月二日。廢京官諸司捉錢庶僕胥士。其官人俸料。以諸州租腳價充。 

麟德二年八月十九日詔。文武五品已上。同武職班給仗身。以掌閑幕士充之。咸
亨元年四月十二日。停給。 

乾封元年八月十二日。詔京文武官應給防閣庶僕俸料。始依職事品。其課及賜。
各依本品。 

儀鳳三年八月二日詔。廩食為費。同資於上農。歲俸所頒。並課於編戶。因地出
賦。則沃瘠未均。據丁收物。則勞逸不等。俾之富教。其可得乎。永念於斯。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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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釐創。如文武內外官應給俸料課錢。及公廨料度封戶租調等。遠近不均。貴賤
有異。輸納簡選。事甚艱難。運送腳錢。損費實廣。公廨出舉迴易。典吏因此侵
漁。撫字之方。豈合如此。宜令王公已下。百姓已上。率口出錢。以充防閣庶僕。
胥士白直。折衝府仗身。並封戶內官人俸食等料。既依戶次。貧富有殊。載詳職
務。繁簡不類。率錢給用。須有等差。宜具條例。並各逐便。 

光宅元年九月。以京官八品九品俸料薄。諸八品每年給庶僕三人。九品二人。 

長壽三年三月。豆盧欽望請輟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物。以助軍。左拾遺王永禮奏
曰。陛下富有四海。足以儲畜軍國之用。何藉貧京官九品俸。而令欽望欺奪之。
臣切不取。欽望執曰。秦漢皆有稅算。以贍軍。永禮不識大體。妄有爭議。永禮
曰。秦皇漢武稅天下。使空虛以事邊。奈何使聖朝倣習也。不知欽望此言。是識
大體耶。遂寢不行。 

開元六年七月。秘書少監崔沔議州縣官月料錢狀曰。養賢之祿。國用尤先。取之
齊民。未為剝下。何用立本息利。法商求資。皇運之初。務革其弊。託本取利。
以繩富家。固乃一切權宜。諒非經通彜典。頃以州縣典吏。並捉官錢。收利數多。
破產者眾。散諸編戶。本少利輕。民用不休。時以為便。付本收利。患及於民。
然則議國事者。亦當憂人為謀。恤下立計。天下州縣。積數既多。大抵皆然。為
害不少。且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輸。四千二百。兼算勞費。不啻五千。
在於平民。已為重賦。富戶既免其徭。貧戶則受其弊。傷民刻下。俱在其中。未
若大率群官。通計眾戶。據官定料。均戶出資。常年發賦之時。每丁量加升尺。
以近及遠。損有兼無。合而籌之。所增蓋少。時則不擾。簡而易從。庶乎流亡漸
歸。倉庫稍實。則當鹹出正賦。罷所新加。天下坦然。十一而稅。上下各足。其
不遠乎。 

十年正月二十一日。令有司收天下公廨錢。其官人料。以萬戶稅錢充。每月準舊
分利數給。至二十二日敕。王公以下。視品官參佐及京官五品已上。每月別給仗
身職員錢。悉停。 

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敕。文武百官俸料錢所給物。宜依時價給。 

十八年九月四日。禦史大夫李朝隱奏。請籍民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典正等
捉。隨月收利。供官人料錢。 

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敕。京官兼外州都督刺史大都督府長史俸料。並宜兩給。至
天寶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敕。京官兼太守等官俸料兩給者。宜停。其外官太守兼京
官。準式。親王帶京官任外官副大將軍副大使知軍及知使事。京官兼外官知使事。
據文合兼給者。仍任逐穩便。餘並從一處給。 

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敕。百官料錢。宜合為一色。都以月俸為名。各據本官。
隨月給付。其貯粟宜令入祿數同申。應合減折及申請時限。並依常式。 

一品。三十一千。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防閣二十千。雜用一千二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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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二十四千。月俸六千。食料一千五百。防閣十五千。雜用一千文。 

三品。十七千。月俸五千。食料一千一百。防閣十千。雜用九百文。 

四品。一十一千八百六十七文。月俸四千五百。食料七百。防閣六千六百文。雜
用六百文。 

五品。九千二百。月俸三千。食料六百。防閣五千。雜用五百文。 

六品。五千三百。月俸二千三百。食料四百。庶僕二千二百。雜用四百文。 

七品。四千五百。月俸一千七百五十。食料三百五十。庶僕一千六百。雜用三百
五十文。 

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文。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三百。庶僕六百二十五文。雜用
二百五十文。 

九品。一千九百一十七文。月俸一千五十文。食料二百五十。庶僕四百一十七文。
雜用二百文。 

天寶三載十三日敕。郡縣闕。職錢送納太府寺。自今已後。納當郡。充員外官料
錢。不足。即取正官料錢分。若無員外官。當郡分。 

五載三月二十日敕。郡縣官人及公廨白直。天下約計一載破十萬丁已上。一丁每
月輸錢二百八文。每至月初。當處徵納。送縣來往。數日功程。在於百姓。尤是
重役。其郡縣白直。計數多少。請用料錢。加稅充用。其應差丁充白直。望請並
停。一免百姓艱辛。二省國家丁壯。 

十四載八月四日詔。文武九品以上官員。既親職務。可謂勤心。自今已後。每月
給俸食料雜用防閣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員官。加一分。仍永為常式。
至德二年已後。內外官並不給料錢。郡府縣官給半祿。 

乾元元年。外官給半料。與職田。京官不給料。仍敕度支使量閑劇。分給手力課。
員外官一切無料。至二年九月五日詔。京官無俸料。桂玉之費。將何以堪。官取
絳州新錢。給冬季料。即仰所由申請。計會支給。且艱難之際。國家是同。頃者。
急在軍戎。所以久虧祿俸。眷言憂恤。常愧於懷。今甫及授衣。略為賙給。庶資
時要。宜悉朕懷。 

大歷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度支奏。加給京百司文武官及京兆府縣官每月料錢
等。具件如後。 

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侍中。中書令。每月各一百二十貫文。
中書門下侍郎。各一百貫文。東宮三太。左右僕射。各八十貫文。東宮三少。各
七十貫文。六尚書。禦史大夫。太常卿。各六十貫文。常侍。宗正卿。太子詹事。
國子祭酒。各五十貫文。左右丞及諸司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禦史中丞。太
子賓客。殿中監。祕書監。司農等卿。將作等監。各四十五貫文。太子左右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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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常少卿。各四十貫文。諫議。諸司少府少監。各三十五貫文。國子司業。內侍。
東宮三卿。各三十貫文。郎中。侍禦史。司天監。少詹事。諸王傅。國子博士。
諭德。中允。中舍。殿中。祕書。太常。宗正丞。各二十五貫文。殿中侍禦史。
著作郎。大理正。都水使者。總監。內常侍。給事中。各二十貫文。員外郎。通
事起居舍人。王府長史。各十八貫文。監察禦史。臺主簿。補闕。王府司馬。司
天少監。太子典內。太常博士。主簿。宗正主簿。門下錄事。中書主簿。各十五
貫文。拾遺。司議。太子文學。祕書。著作佐郎。國子太學。四門。廣文等博士。
大理司直。詹事府丞。及諸寺監丞。謁者監。中書門下主事。各十二貫文。洗馬。
贊善。諸寺監主簿。詹事府司直。各十貫文。評事。各八貫文。諸校正。各六貫
文。諸奉禦。九成宮總監。諸王諮議。及諸陵令。各九貫二百文。城門。符寶。
國子助教。六局郎。王府掾屬。太常侍醫。文學錄事參軍。主簿。記室諸衛及六
軍長史。兩市令。諸副總監。武庫署令。太公廟令。各五貫三百文。太子通事舍
人。東宮寺丞。太學廣文助教。內坊丞諸直長。內寺伯。千牛衛及諸率府長史。
諸陵丞。諸陵署諸王府判司。司竹溫泉監。尚書都事。都水及諸總監丞。司天臺
丞。太子侍醫。諸司上局署令。及王府國令。苑四面副監。公主邑司令。各四貫
一百一十六文。國子四門助教。律醫學博士。協律郎。內謁者。諸衛六軍左右衛
率府等衛佐。諸王府參軍。大農。都省。兵。吏。禮。考功主事。春坊錄事。司
竹副監。諸司中局署令。都水主簿。諸司上局署丞。及監廟邑司丞。司天臺靈臺
郎。保章。挈壺正。太醫署針醫監。尚藥局司醫。各四千百七十五文。太祝。奉
禮。省中諸行主事。門下典儀。禦史臺。殿中。秘書。內侍省。春坊。詹事府主
事。諸寺監。諸衛六軍諸司錄事。諸司中局署丞。及大理獄丞。諸司府監錄事。
諸率府錄事。殿中省醫佐。食醫奉輦。司庫。司廩。奉乘。鴻臚寺掌客。司儀。
太僕寺主乘。內坊典直。司天臺司辰。司歷。監候。內侍省宮教博士。東宮三寺
主簿。太常太樂鼓吹丞。醫正。按摩。咒禁。卜筮博士。及針醫。卜助教。國子
書算博士。及助教。諸王府國子丞尉。諸總監主簿。各一千九百一十七文。武官
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各四十五貫文。六軍大將軍。左右金吾將軍。各四十貫文。
諸衛大將軍。六軍將軍。各三十貫文。諸衛將軍。各二十五貫文。諸衛及六軍中
郎。諸率府率副率。各一十一千五百六十七文。諸衛及六軍郎將。諸王府典軍。
副典軍。各九千二百文。諸衛及六軍司陞千牛。及左右備身。各五千三百文。諸
衛及六軍中候。太子千牛。各四千一百一十六文。諸衛及六軍司戈。太子備身。
各二千四百七十五文。諸衛及六軍執戟及長上。各一千九百一十七文。京兆及諸
府尹。各八十貫文。少尹。兩縣令。各五十貫文。奉先。昭應。醴泉等縣令。司
錄。各四十五貫文。畿令。各四十貫文。判司。兩縣丞。各三十五貫文。兩縣簿。
尉。奉先等縣丞。各三十貫文。奉先等主簿。尉諸畿令。各二十五貫文。畿簿。
尉。各二十貫文。參軍。文學博士。錄事。各一十貫文。應給百司正員文武官月
料錢外。官員准式例合支給料錢如後。 

檢校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月一百一十貫文。准大歷十二年六月七日敕。檢校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並同正官例。就一高處給。殿中省進馬。准開元十七年五月
十四日敕置。每人准一月納料錢一千九百一十七文。僕寺進馬。與殿中進馬同。
內侍省。每月四十五貫文。省監。與諸少監同。度支奏。歲約加一十五萬六千貫
文。准舊給都當二十六萬貫文以來。伏望准數。起六月一日給付。敕旨。依。仍
令所司。起五月一日支給。至六月七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奏。准今年四月二
十八日恩敕。加給京文武官九品已上正員官月俸。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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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敕內無額。應檢校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並請同正官例。就一高處給。敕旨。
依。至建中三年閏正月四日。中書門下奏。文武百官每月料錢一百貫以上者。三
分減一。八十貫已上者。五分減一。六十貫已上者。七分減一。四十貫已上者。
十分減一。三十貫以下者。不減。待兵革寧後。豐年無事。即准常式處分。仍舊
給。 

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得蘇州刺史兼禦史大夫知臺事李涵。東都河南江淮山南
等道轉運使。吏部尚書兼禦史大夫劉晏。戶部侍郎專判度支韓滉等狀。釐革諸道
觀察使團練使。及判官料錢。觀察使。令兼使。不在加給限。每月除刺史正俸料
外。每使每月請給一百貫文。雜給准時價不得過五十貫文。都團練副使。每月料
錢八十貫文。雜給准時價。不得過三十貫文。觀察判官。與都團練判官同。每月
料錢五十貫文。支使每月料錢四十貫文。推官每月料錢三十貫文。巡官准觀察推
官例。已上每員。每月雜給。准時估不得過二十貫文。如州縣見任官充者。月料
雜給減半。刺史知軍事。每人除正俸外。請給七十貫文。如帶別使。不在加限。
雜給准時估不得過三十貫文。州縣給料。其大都督府長史。准七府尹例。左右司
馬。准上州別駕例。支給料錢。刺史八十貫文。別駕。五十五貫文。長史。司馬。
各五十貫。錄事參軍。四十貫。判司。三十貫。參軍。博士。各一十五貫。錄事。
市令等。各一十三貫。縣令。四十貫。丞。三十貫。簿。尉。各二十貫。右謹具
條件如前。其舊准令月俸雜料紙筆執衣白直。但納資課等色。並在此數內。其七
府准四月二十八日敕文不該者。並請依京兆府例處分。其中州中縣已下。三分減
一分。其額內釐務。比正官減半。其州縣官除差充推官巡官及司馬掌軍事外。如
更別帶職。亦不在加給限。敕旨。宜依。 

十四年正月。宰臣常袞與楊綰同掌樞務。道不同。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綰與袞
奏請加之。時滉判度支。袞與滉各騁私懷。所加俸料。厚薄多由己。時諸少列。
各定月俸料為三十五千。滉怒司業張參。惟止給三十千。袞惡少詹事趙惎。遂給
二十五千。又太子洗馬視司經局長官。文學為之貳。袞有親戚任文學者。給十二
千。而給洗馬十千。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多如此類。 

興元元年十二月詔。京百官及畿內官俸料。准元數支給。自巡幸奉天。轉運路阻
絕。百官俸料。或至闕絕。至是全給。從之。 

貞元二年敕。左右金吾及十六衛將軍。自天寶艱難以後。雖衛兵廢缺。而品秩本
高。宜增祿秩。以示優崇。並宜加給料錢。及隨身幹力糧課等。其十六衛各置上
將軍一人。秩從一品。左右金吾上將軍俸料。並同六軍統軍。諸衛上將軍。次於
統軍。所司條件聞奏。 

一十六員諸衛上將軍。左右衛本料各六十千。加糧賜等。每月各糧米六鬥。鹽七
合五勺。手力七人。資十千五文。私馬五匹。草三百束。料九石七鬥五升。隨身
十五人。糧米九石。鹽一鬥一升三合五勺。春衣布一十五端。絹三十疋。冬衣袍
紬一十五疋。絹三十疋。綿三十屯。二員左右金吾上將軍。左右金吾衛。並准上。
一十二員左右武衛等。本料五十五千。加糧料等。每月手力五人。資六千五百文。
私馬四匹。草三百三十二束。料六石六鬥。隨身一十三人。糧米七石八鬥。春衣
布十三端。絹二十四疋。冬衣袍紬十三疋。絹二十六疋。綿二十四屯。一十六員
諸衛大將軍。左右衛左右金吾衛。本料四十千五百。續加。准上。隨衣一人。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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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隨人減料。左右武衛等雜衛。本料三十六千文。續加。每月手力各四人。資二
千文。私馬三匹。草一百六十束。料四石九鬥五升。隨身十八人。糧米六石。春
衣布一十端。絹三十疋。冬衣袍紬十疋。絹三十四疋。綿二十七屯。三十員諸衛
將軍。左右衛左右金吾衛。本料三十六千。續加。准上。左右武衛等雜衛。本料
二十千。續加。每月手力各三人。資四千五百文。私馬兩匹。草一百一十束。料
三石三鬥。隨身八人。糧米四石八鬥。春衣布八端。絹十六疋。冬衣袍紬八疋。
絹十六疋。綿十六屯。六員統軍。本料各六十五千。續加。春冬衣一付。每月糧
米六鬥。鹽七合五勺。私馬五匹。草糧隨金吾同金吾隨身。餘准諸衛上將軍。六
員大將軍。本料六十千文。續加。並准諸衛大將軍。六軍將軍。本料三十千文。
續加。准左武等雜衛將軍。射生神策大將軍。本料三十六千文。續加。私馬五匹。
草料准上。隨身十四人。七人給衣。不給料。七人給糧米四石三鬥。鹽一鬥五升。
春衣布十四端。絹二十八疋。鞋十四兩。冬衣袍紬十四疋。絹二十八疋。綿二十
八屯。射生神策將軍。本料三十千文。續加。私馬三匹。草料准上。隨身十二人。
六人給衣不給糧。六人全給。糧米三石六鬥。鹽九升。春衣布十二端。絹二十四
疋。鞋十二兩。冬衣袍紬十二疋。絹二十四疋。綿二十四屯。 

三年六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奏。加百官俸料。各具品秩。以定月俸。隨曹
署閑劇。加置手力資課雜給等。議者稱之。 

四年。中書門下奏。京文武及京兆府縣官。總三千七十七員。據元給及新加。每
月當錢五萬一千四百四貫六百十七文。一年都當六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五貫四百
四文。舊額三十四萬八千五百貫四百文。新加二十六萬八千三百五十五貫四文。
文官一千八百九十員。三太。各二百貫文。三公。各一百八十貫文。侍中。中書
令。各一百六十貫文。中書門下侍郎。左右僕射。太子三太。各一百三十貫文。
六尚書。禦史大夫。太子三少。各一百貫文。常侍。太常。宗正卿。京兆尹。各
九十貫文。左右丞。諸司侍郎。給事舍人。禦史中丞。太子賓客。詹事。國子祭
酒。諸卿監。內侍監。各八十貫文。諫議。庶子。太常。宗正少卿。各七十貫文。
司業。少詹事。諸少卿。少監。內侍。各六十五貫文。諭德。諸曹郎中。東宮三
卿。各五十貫文。員外郎。起居舍人。侍禦史。王府長史。著作郎。太子中舍。
中允。國子博士。太常。宗正。殿中。祕書等丞。大理正。都水使者。京都總監。
內常侍。各四十貫文。補闕。殿中侍禦史。通事舍人。各三十五貫文。拾遺。監
察。司天少監。王府司馬。贊善。洗馬。奉禦陵令。內給事。典內。太常博士。
司舍。太常。宗正。禦史臺主簿。中書主書。門下錄事。各三十貫文。太子文學。
祕書郎。著作佐郎。城門。符寶郎。大學。廣文。四門博士。大理司直。大理。
詹事諸寺監丞。內謁者監。中書門下主事。各二十五貫文。評事。國子助教。王
府諮議。及司天正。宮正六局郎。諸衛六軍長史。諸寺及詹事主事。詹事司直。
太子通事舍人。東宮三寺丞。太子文學。廣文助教。千牛衛及率府長史。七品陵
丞。都水丞。諸直長。各二十貫文。四門助教。協律郎。諸衛及六軍衛佐。校書。
正字。奉禮。大稅尚書都事。九成宮總監。各十六貫文。諸寺監。內侍省。詹事
府。司天臺錄事主事。各八貫文。王府掾屬。錄事參軍。主簿。侍禦醫。兩市令。
中書武庫署令。武成王廟令。司天丞。各十貫文。內坊丞。內寺主。王府判司。
王府國令。諸司上局署令。太子侍醫。公伯邑司。總監丞。司竹溫泉監。七品陵
廟令。司天臺主簿。各六貫文。律學博士。內謁者。王府參軍。諸司中局署令。
王府大農諸司上局署丞。邑司丞。司天靈臺郎保章。挈壺正。京苑四面監。太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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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博士。及監醫。八品陵廟令。尚藥局司醫。司竹溫泉監丞。各四貫文。諸司中
局署丞。大理獄丞。鴻臚掌客。諸司府監作監事計官屬佐食醫。各二貫文。尚輦。
太僕主乘。僕寺典乘。軍衛率府。親勳翊府兵曹。典膳兩令。司天臺司辰。司歷。
監候。內坊典直。內侍省宮教博士。太常寺樂正。及醫卜正。九品陵廟丞。苑四
面監丞。王府國丞尉。按摩。? 禁。卜筮博士。及針醫助教。諸總監主簿。國子
書算及律助教。各一千文。武官八百五十六員。七十二員四品。各十七千三百五
十文。一百三十六員五品。各一十千八百文。九十六員六品。各七千九百五十文。
九十八員七品。各六千一百七十四文。一百三十六員八品。各三千七百十二文。
五百五十八員九品。各二千八百七十五文。並雜給校簿。每貫加五百文支給。京
兆府縣官。唯兩縣簿尉加五千文。餘並同大歷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敕。右中書門
下准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敕。京官宜加料錢。准敕商量。謹條件如前。敕旨。依。 

十年二月。詔應文武朝官有薨卒者。自今已後。其月俸料宜皆全給。仍更准本官
一月俸錢。以為賻贈。若諸司三品已上官。及尚書省四品官。仍令有司舉舊令聞
奏。行弔祭之禮。務從優備。初。左庶子雷鹹。以是月朔卒。有司以故事計其月
俸。以月數給之。上聞之。故有是命。 

十五年十二月詔。今年十月三日。權減諸道諸州刺史判軍事料。及專知勾當官加
手力課。並減州縣官手力。門倉庫獄囚子驛館廨宇等錢。宜一切卻仍舊。初。獻
計者言收諸道軍事錢。及手力資課等。當得百數十萬貫。可以助軍。于? 時判度
支。又贊成之。及算計大數。止於三十萬貫。而數中更有耗折雜破。纔得十餘萬
貫。輿論甚以為不便。韋臯張建封。又相次奏。言所得甚微。所失體大。又因此
人心頗不安。故命復古也。 

元和六年閏十二月敕。河東。河中。鳳翔。易定四道。州縣久破。俸給至微。吏
曹注官。將同比遠。在於治體。切要均融。宜以戶部錢五萬五千貫文。充加四道
州縣官課。 

七年五月。加賜澤、潞、磁、邢、洺五州府縣官料錢二萬貫文。其年十二月。以
麟、坊、邠三州官吏。近邊俸薄。各加賜其料錢。 

其年。中書門下奏。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三十千。其餘職田祿米。
大約不過千石。自一品以下。多少可知。艱難以來。網禁漸弛。於是增置使額。
厚請俸錢。故大歷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者。列郡刺史無大小。給皆千貫。常
袞為相。始立限約。至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有
名存職廢。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將為定式。須立常規。制從之。乃
命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 

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等。詳定減省。從之。 

十二年四月敕。京百官俸料。從五月以後。並宜給見錢。其數內一半充給。元估
疋段者。即據時估實數。迴給見錢。 

其年十一月敕。工部尚書邢士美。以疾未任赴京。宜就東都將息。疾損日赴任。
其料錢准上官例。令有司支給。 



唐会要 

 783

十三年六月。以德棣滄景四州。頃遭水潦。給復一年。遂定四州官吏俸錢料。刺
史每月一百五十千。望緊上縣令。每月四十千。餘有差。 

十四年四月。重定淮西州縣俸祿。以蔡州為緊。刺史月俸一百八十千。申光二州
為中。刺史月俸一百五十千。長史已下有差。 

十五年六月。敕曰。朕聞帝王所重者國體。所切者人情。苟得其體。必臻於太和。
如失其情。是由於小利。況設官求理。頒祿責功。既有常規。寧宜就減。近者以
每歲經費。量入不充。外官俸料。據數抽貫。朕再三思度。終所未安。念彼遐方。
或從卑官。一家所給。三載言歸。在公當甘於廉潔。受祿又苦於減剋。待我庶吏。
豈其然乎。雖憂國之誠。固須贍助。而恤人之慮。將起怨咨。必若水旱為虞。干
戈未戢。事非獲已。人亦何辭。今則幸遇豐登。又方寧謐。九州之內。永絕妖氛。
三邊之上。冀除烽警。自宜剋己以足用。安可剝下而為謀。臨軒載懷。實所增愧。
其度支所準五月二日敕。應給用錢。每貫抽五十文。都計一百五十萬貫文。並宜
停抽。初。宰相以國用不足。故權請抽減課官。及言事者累陳表章。以為非便。
故復下此詔以罷之。 

唐會要卷九十二 

  內外官料錢下 

酣풪쓪뛾퓂ꆣ쮾춽볦훐闸쇮뫪ꆣ벲캴좫욽ꆣ짐퓚볙貢쾢ꆣ웤�쇏틋迄
쿂죕ꆣ뇣쇮쯹쮾횧뵯ꆣ 

쯄쓪컥퓂ꆣ뷼죕푌슄뺩돇쏗荲짔�ꆣ폐춨힃ꆣ틔릫鷺쮽ꆣ틋쇮釴늿醪뵯냙맙
�쇏ꆣ웤훐튻냫뫏뵯뛎헟ꆣ�뵯맙훐쯹뱧쯚ꆣ쎿헛컥쪮컄ꆣ웤뛎캯葥�ꆣ
훁뚬뱥쯚쳮뱻첫艽ꆣ镲죋틔黩짵뇣ꆣ 

첫뫍쯄쓪웟퓂ꆣ샴늿ퟠꆣ醪뇈�뗀훝뽨맙핮쇏ꆣ했쇮틀풪쇏펋횧뵯ꆣ늻뗃룼
폐잷헛ꆣ횼ꆣ틀ퟠꆣ 

웤쓪웟퓂ꆣ醪췢죎맙躧튻욷헽맙뺩슚ꆣ뽶늻횪헾쫂ꆣ쟒틀�쇏ꆣ틋뢶쯹쮾ꆣ腋
쇮볦뵯ꆣ 

웟쓪튻퓂ꆣ釴늿쫌색뺴택ퟠꆣ醪컄커뻅욷틑짏ꆣ쎿퓂쇏ꆣ튻냫뫏뵯뛎뵺빤
뗈ꆣ럼틔ퟔ뚬짦뒺ꆣ뻃齯폪톩ꆣ쏗荲짙�ꆣ죋탄캴낲ꆣퟔ뗂틴럅쏢釒ꆣ�탴�
쏱ꆣ훐췢좺쫼ꆣ틑룐믊듈ꆣ훁틂맚횮볒ꆣ쯘랦莦탮ꆣ뎯쾦좡뵯ꆣꩱퟣ黩酮ꆣ틔
뎼폞튊ꆣ죴쇮냙맙쇏菈ꆣ튻냫춣뵯뛎뵺빤뗈ꆣ�뵯첫艽쯚ꆣ쎿펋웟쪮컄ꆣ
퓚놊쫼뇘튊釗뾵ꆣ릫볒齯쯹첝鱰ꆣ듽훁ڱ쫬ꆣ쏗荲짔�ꆣ벴틀잰蕳뵯뛎뗈ꆣ
ퟃ쫂샭ꆣ쫼蕦힃춨ꆣ횼ꆣ틋틀ꆣ 

냋쓪냋퓂ꆣ蒦쓏陼뒨퍞달쪹韮쯃迍ퟠꆣ맜菈웕뫏폥죽훝듌쪷풪했쇏ꆣ쎿퓂룷쯄
쪮컥�ꆣ했룷쳭훁쇹쪮�ꆣ횼ꆣ틀ퟠꆣ 

뻅쓪쇹퓂ꆣ퓗쿠�쇏ꆣ틋틀풪뫍쪮쯄쓪틔잰앦샽ꆣ腋뵯튊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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돉뛾쓪냋퓂ꆣ釴늿쫌색샮ثهퟠꆣ뺩화쮾쇹욷틔쿂맙ꆣ했볙췹췢뢮ꆣ�볙늻떽ꆣ
놾맙춣뵯쇏ꆣ횼ꆣ�쿞춣�쇏ꆣ틀鳊쇮쪽ꆣ 

쯄쓪죽퓂ꆣ쫌홶豗쪿볦첫ퟓ짙躟췵웰ꆣ틋볦뵯쇏ꆣ 

컥쓪죽퓂ꆣ훐闸쿂ퟠꆣ鳊뷱쓪뛾퓂냋죕짢릝컄ꆣ醪뺩화쮾샕쇴맙ꆣ쇮놾첎葷쇴
쫖솦뵯앣鑺맙헟ꆣ뎼뗈饺풔화뗀헽맙ꆣ쇏뵞짙ꆣ뵯쫖솦葴뛠ꆣ뷱헽맙샕
쇴ꆣ틠맜릫쫂ꆣ�죫뛠짙ꆣ쫂캴뗃훐ꆣ뎼뗈짌흨ꆣ웤쇏뵯뗈ꆣ췻쎿�룮쇴
뛾냙컄앣鑺맙ꆣ웤슚쳯떓쏗ꆣ좫�헽맙ꆣ迄횮ꆣ 

闾닽풪쓪ꆣ훐闸쿂ퟠꆣ뫓陼훝랻�훝뗈뗀뇈�맙ꆣ볓뵯핮쇏ꆣ뫓陼뗈뗀ꆣ
믲앤췵앦냮ꆣ믲엣뺩뷼뗘ꆣ훝뽨횮슚ꆣ죋뫏颷黩ꆣ땯뺉�핮맑놡ꆣ맙춬뇈�ꆣ럼
鳊풪뫍쇹쓪쪮뛾퓂쪮뛾죕벰풪뫍웟쓪쪮뛾퓂뛾쪮죕ꆣ뫓陼ꆣ쿨ꆣ랻ꆣ�
훝ꆣ틗뚨뗈뗀ꆣ쇮釴늿볓뵯핮쇏ꆣ릲쇹졦뛾잧컥냙�컄ꆣ샴닜돶뗃욽쇷맙钵냙
虔ꆣ镲흨틔黩훁꺔ꆣퟔ푌슄釴늿쯹뵯쇣쯩ꆣ볦늻벰镲ꆣ퍞달쪹틔웤첓헛ꆣ뷔葥
貢웆폃ꆣ춽폐볓뵯ꆣ늻벰맙죋ꆣ뷼뗘뫃맙ꆣ틀잰뇈�ꆣ뎼뗈짌흨ꆣ럼췻뷱죕틔ꆣ
쇮釴늿틔貍컯죔벰镲횧잲ꆣ화뗀腋캯퍞달에맙貣에듋낸ꆣ퓂볓뵯맙죋ꆣ늻뗃葥
貢웆폃ꆣ죧폐�풽ꆣ퍞달에맙��ꆣ퍞달쪹ퟠ좡�횹ꆣ�죋맙돉ꆣ뷔돇훐앥
苹ꆣ떽죎쳮�ꆣ훂웤�쟳ꆣ�늻평듋ꆣ웤뷱쓪뫓陼컷랻�훝탂쫚뇈�맙뗈ꆣ
췻푓�ꃮ쿠놣ꆣ釴늿룷뷨菉퓂횮钵ꆣ볓뵯쇏ꆣ훁횧뵯镲葷쿂ꆣ쯹벽돵맙떽죎ꆣ
늻鳾쾢苹ꆣ틂쪳짔ퟣꆣ뿉�쟥솮ꆣ迄횮ꆣ 

  內外官職田 

武德元年十二月制。內外官各給職分田。京官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
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
雍州及外州官。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
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 

貞觀十一年三月敕。內外官職田。恐侵百姓。先令官收。慮其祿薄家貧。所以別
給地子。去歲緣有水旱。遂令總停。茲聞卑官頗難支濟。事須優恤。使得自資。
宜準元敕。給其地子。 

景龍四年三月。敕旨頒行天下。凡屬文武官員五品以下。各加田五畝。五品以上。
各加田四畝。 

開元十年正月。命有司收內外官職田。以給逃還貧民戶。其職田以正倉粟畝二升
給之。 

其年六月敕。所置職田。本非古法。爰自近制。是以因循。事有變通。應須刪改。
其內外官所給職田地子。從今年九月以後。並宜停給。 

十八年三月敕。京官職田。將令準令給受。復用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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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四月敕。天下諸州縣。並府鎮戍官等職田頃畝籍帳。仍依允租價對定。無
過六鬥。地不毛者。畝給二鬥。 

二十九年二月敕。外官職田。委所司準例倉中受納。納畢一時分付。縣官亦準此。 

其年三月敕。京畿地狹。民戶殷繁。計丁給田。尚猶不足。兼充百官苗子。固難
周濟。其諸司官令分在都者。宜令所司。具作定額。計應受職田。並於都畿給付。
其應退地。委採訪使與本州長官給貧下百姓。其應給職田。亦委採訪使與所由長
官勘會同給。仍永為常式。 

天寶元年六月敕。如聞河東河北官人職田。既納地租。仍收桑課。田樹兼稅。民
何以堪。自今以後。官人及公廨職田有桑。一切不得更徵絲課。 

十二載十月敕。兩京百官職田。承前佃民自送。道路或遠。勞費頗多。自今已後。
其職田去城五十裏內者。依舊令佃民自送入城。自餘限十月內便於所管州縣並腳
價貯納。其腳價五十裏外。每鬥各徵二文。一百裏外不過三文。並令百官差本司
請受。 

上元元年十月敕。京官職田。準式並令佃民輸送至京。 

廣德二年十月。宰臣等奏。減百司職田租之半。以助軍糧。從之。 

大歷二年正月詔。京兆府及畿縣官職田。宜令準外州府縣官例。三分取一分。至
十月。減京官職田。一分充軍糧。二分給本官。 

十四年八月敕。內外文武官職田。及公廨田。準式。州縣每年六月三十日勘造白
簿申省。與諸司文解勘會。至十月三十日徵收。給付本官。近來不守常規。多不
申報。給付之際。先付清望要官。其閒慢卑官。即被延引不付。自今以後。準式
各令送付本官。又準式。職田黃籍。每三年一造。自天寶九載以後。更不造籍。
宜各委州縣。每年差專知官巡覆。仍造簿依限申交所司。不得隱漏。及妄破蒿荒。
如有違犯。專知官及本典。準法科罰。 

貞元四年八月敕。準田令。永業田。職事官從一品。郡王。各五十頃。國公若職
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從三
品。各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一頃。 

十四年六月。判度支於? 請收百官闕職田。以贍軍須。從之。 

元和六年八月詔。百官職田。其數甚廣。今緣水潦。諸處道路不通。宜令所在貯
錢。充度支支用。百官卻令據數於太倉請受。 

十三年三月詔。百司職田。多少不均。為弊日久。宜令每司各收職田草粟等數。
自長官以下。據多少人作等差。除留闕官外分給。 

長慶元年七月敕。百司職田。在京畿諸縣者。訪聞本地多被所由侵隱。抑令貧戶
佃食蒿荒。百姓流亡。半在於此。宜委京兆府勘會均配。務使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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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十月敕。司兼中書令合屬內官。各依舊外。再加田五畝。七品以下仍舊。 

寶歷元年四月制。京百司田散在畿內諸縣。舊制配地出子。歲月已深。佃戶至有
流亡。官曹多領虛數。今欲據額均入。地盤萬戶。供輸百司。盡得隨稅出子。逐
畝平攤。比量舊制。孰為允便。宜委京兆府與屯田審勘計會。條流聞奏。 

開成二年五月。判國子祭酒事門下侍郎平章事鄭覃奏。太學新置五經博士各一
人。屯田素無職田。請依王府官品秩例。賜以祿粟。從之。 

會昌六年十月。京兆府奏。諸縣徵納京百司官秩職田斛鬥等。伏請從今已後。卻
準會昌元年已前舊例。上司官斛鬥。勒民戶使自送納。所冀輸納簡便。百官各得
本分職田。縣司所由。無因隱欺者。並從之。 

大中元年十月。屯田奏。應內外官請職田。陸田限三月三十日。水田限四月三十
日。麥田限九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後人。已後上者。入前人。伏以令式之中。
並不該閏月。每遇閏月。交替者即公牒紛紜。有司即無定條。莫知所守。伏以公
田給使。須準期程。時限未明。實恐遺闕。今請至前件月。遇閏即以十五日為定
式。十五日以前上者。入後人。已後上者。入前人。據今條。其元闕職田。並限
六月三十日。春麥限三月三十日。宿麥限十二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新人。已後
上者。並入舊人。今亦請至前件月。遇閏即以十五日為定式。所冀給受有制。永
無訴論。敕曰。五歲再閏。固在不刊。二稔職田。須有定制。自此已後。宜依屯
田所奏。永為常式。 

唐會要卷九十三 

  諸司諸色本錢上 

武德元年十二月。置公廨本錢。以諸州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
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文。歲滿授官。 

貞觀元年。京師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以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
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廨本錢。以番官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為月料。 

十一年。罷諸司公廨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為胥士。視防閣制。而收其課。計
官多少而給之。 

十二年。復置公廨本錢。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言七十餘司。更一二歲。捉錢令
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罹法者。況廛肆之
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給百官俸。又令文武職事
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為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為帳內。歲納錢千
五百。謂之品子課錢。凡捉錢品子。無違負者。滿二百日。本屬以簿附朝集使。
上於考功兵部。滿十歲。量文武授官。 

十八年。以京兆府岐同華邠坊州隙地陂澤可墾者。復給京官職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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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年二月。令在京諸司依舊置公廨本錢。捉以令史府史胥士等。令迴易納利。
以充官人俸。至永徽元年。廢之。以天下租腳直為京官俸料。其後又薄斂一歲稅。
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尋顓以稅錢給之。總十五萬二千七百三十緡。 

光宅元年。秘書少監崔沔請計戶均出。每丁加升尺。所增蓋少。流亡漸復。倉庫
充實。然後取於正賦。罷新加者。至開元十年。中書舍人張嘉貞。又陳其不便。
遂罷天下公廨本錢。復稅戶以給百官。籍內外職田。 

開元十八年。禦史大夫李朝隱奏。請籍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
捉。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並取情願自捉。不得令州縣牽捉。 

其年。復給京官職田。州縣籍一歲稅錢為本。以高下捉之。月收贏以給外官。復
置天下公廨本錢。收贏十之六。 

天寶元年。員外郎給料。天下白直。歲役丁十萬。有詔罷之。計數加稅以供用。
人皆以為便。自開元後。置使甚眾。每使各給雜錢。 

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禦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召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
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議。
同申奏聞。 

乾元元年敕。長安萬年兩縣。各備錢一萬貫。每月收利。以充和雇。時祠祭及蕃
夷賜宴別設。皆長安萬年人吏主辦。二縣置本錢。配納質債戶收息。以供費。諸
使捉錢者。給牒免徭役。有罪府縣不敢劾治。民閒有不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
承為之。 

寶應元年敕。諸色本錢。比來將放與人。或府縣自取。及貧人將捉。非惟積利不
納。亦且兼本破除。今請一切不得與官人及窮百姓並貧典吏。揀擇當處殷富幹了
者三五人。均使翻轉迴易。仍放其諸色差遣。庶符永存官物。又冀免破家。 

大歷六年三月敕。軍器公廨本錢三千貫文。放在人上。取利充使以下食料紙筆。
宜於數內收一千貫文。別納店鋪課錢。添公廨收利雜用。 

貞元元年四月。禮部尚書李齊運奏。當司本錢至少。廚食闕絕。請準秘書省大理
寺例。取戶部闕職官錢二千貫文。充本收利。以助公廚。可之。 

其年九月八日敕。自今後。應徵息利本錢。除主保逃亡轉徵鄰近者放免。餘並準
舊徵收。其所欠錢。仍任各取當司闕官職田。量事糶貨。充填本數。並已後所舉。
不得過二十貫。 

十二年。禦史中丞王顏奏。簡勘足數十王廚。二十貫文。十六王宅。三百九十二
貫八百二十五文。門下省。三千九百七十貫四十文。中書省。五千九百九十八貫
文。集賢院。四千四百六十八貫八百文。崇元館。五百貫文。宏文館。七百二十
六貫二百文。太清宮。一千貫文。史館。一千三百一十貫四百文。尚書都省。一
萬二百一十五貫二百三十八文。吏部尚書銓。三千一百八十二貫二十文。東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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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四百四十五貫三百一十文。西銓。二千四百三十三貫六百六十一文。南曹。
五百八十貫文。甲庫。二百八十四貫六十五文。功狀院。二千五百貫文。流外銓。
三百貫文。急畫。五百貫文。主事。五百貫文。白院。五千六百二十三貫文。考
功。一千五百二十六貫一百九十五文。司勳。二百二十八貫文。兵部。六千五百
二十貫五百五十二文。戶部。六千貫五百五十六文。工倉部。四百二十七貫三百
三十文。刑部。六十貫文。禮部。三千五百二十八貫五百三十七文。工部。四千
三百二十貫九百五十九文。禦史臺。一萬八千五百九十一貫文。東都禦史臺。五
百貫文。西京觀察使。五千四十六貫八百五文。三衛使。五百貫文。軍器使。二
千一百九十一貫一百三十文。監食使。七十四貫五十文。秘書省。四千七十貫文。
殿中省。二百三十八貫五百文。太常寺。一萬四千二百五十四貫八百文。太常禮
院。一千七百貫文。光祿寺。一百五十六貫文。衛尉寺。一千二百四貫八百七文。
宗正寺。一千八百八十四貫文。大理寺。五千九十二貫八百文。大僕寺。三千貫
文。鴻臚寺。六千六百五貫一百二十九文。司農寺。五千六百五貫二百八十二文。
太倉諸色供。七百八十七貫四百二十四文。太府寺。二千二百八十一貫六百三文。
左藏庫將作監。七百貫文。少府監。六百七十八貫七百文。中尚。七百七十貫文。
國子監。三千三百八十二貫三百六十文。詹事府。一千七百一十六貫七百三十二
文。家令寺。七百八十七貫九百文。僕寺。四百貫文。左春坊。一百八十四貫六
百文。右春坊。二百八十貫文。崇文館。八百一十貫文。司天臺。二百八十貫文。
皇城留守。一千二百三十四貫八百文。右金吾衛。九千貫文。右金吾引駕仗。三
千三百六十九貫文。右街使。一千八百六十貫八百三十文。左金吾衛。九千九貫
五百文。左金吾引駕仗。六千一百二十貫文。左街使。三千九百十六貫三百八十
文。總監。三千貫文。京兆府。四萬八千八百八十九貫二百二十四文。京兆府禦
遞院。二千五百貫文。 

二十一年正月制。百官及在城諸使息利本錢。徵放多年。積成深弊。宜委中書門
下與所司商量其利害。條件以聞。不得擅有禁錢。務令通濟。 

其年七月中書門下奏。敕釐革京百司息利本錢。應徵近親。及重攤保。並遠年逃
亡等。今年四月十七日敕。本利並放訖。其本事須借錢添填。都計二萬五千九百
四十三貫六百九十九文。伏以百司本錢。久無疏理。年歲深遠。亡失頗多。食料
既虧。公務則廢。事須添借。令可支援。伏望聖恩。許令準數支給。仍請以左藏
庫度支除陌錢充。敕旨。宜依。 

  諸司諸色本錢下 

풪뫍뛾쓪쇹퓂ꆣ훐闸쿂짏퇔ꆣ쉽헾빓탂ꆣ쫂뇘驷놾ꆣ쫨샭컥랻釴즫틛ꆣ쇮뢮뽨
蕳쫕ꆣ졦쏱타쾲ꆣ뛷돶췻췢ꆣ뎼뗈룒늻룯앦뇗ꆣ싊쿈폐쮾ꆣ웤菉쪡뱻핮엣轎釴
벰ힽ죋ꆣ뾂튻냙뛾쪮쯄죋ꆣ췻쇮驷뢮뽨즫틛ꆣ횼ꆣ迄횮ꆣ 

쇹쓪쯄퓂ꆣ뙒쪷앟ퟠꆣ화쪹酝폐ힽ샻釴ꆣ했춬앟쪡샽ꆣ죧폐�랸닮잲ꆣ腋죎뢮
뽨첎훃ꆣ迄횮ꆣ 

웤쓪컥퓂ꆣ뙒쪷훐�쇸릫빢ퟠꆣ했화쮾화쪹醪폐ힽ샻釴ꆣ웤놾쮾놾쪹뵯釴죋
짭ꆣ띑鳊럅쏢닮잲럲틛뗈ꆣ죧폐�랸ꆣ했쯍놾쮾놾쪹뿆�ꆣ뢮뽨늻뗃짃폐魑
셐ꆣ죔폀黩뎣쪽헟ꆣ뎼ퟲ틲럮�횹ꆣힷ뾱軽쪹쿂샻釴룮뛺�ꃮꆣ蒢볎뫍푖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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놻쯹평럖췢뿆엤뗈쫂평ꆣ틲뾱�蒢볎뫍쯹裌짭ꆣ쯹틽컄ꆣ饺늻ꭀꆣ軽
쪹뾱쿂쓪퓂죕ꆣ폖띑�쓪컄낸쪧실ꆣ뷱鏾軽쪹샻낸ꆣ튻쪹횮쿂틑폐샻釴
냋냙죋ꆣ푌슄화쪹ꆣ腋춬듋샽ꆣ釴쏢럲틛헟ꆣ춨펋钵잧볒ꆣ魲랸ퟯ횮죋ꆣ폖뎣
荥芆ꆣ쯹띑ힽ샻釴ꆣ쿈틠늻뗃놾ꆣ냙탕샻웤짭ꆣ쟩첓솢놣웵ꆣ컄튻뚨ꆣ
ퟓ豏쿠돐ꆣ훁죧蒢볎뫍쟩돤샻釴쫂평ꆣ뺉앣죋骪ꆣ듲죋웆镲ꆣ뇣軽
쪹쟩뱻샻ꆣ뗃짭쏢뢮뽨뿆魑ꆣ貍틠늻뗃놾ꆣ틑뻟췆蚖ퟠ슄펙ꆣ럼럮�횹ꆣ
뷱뎼뻟靬쇷ퟠ슄헟ꆣ뷱했화쮾화쪹쯹맜맙釴ꆣ腋틀앟쪡앥놾뱻샻죋샽ꆣ화쮾화
쪹룼늻뗃췽폐鳊뵯짭쏢닮잲럲틛ꆣ벰폐�랸ꆣ푓ퟷ뢮뽨첎럖ꆣ죧맙뗤폐�ꆣ
했뇘뿆첎ꆣ쪹벰맙ꆣퟠ슠�횹ꆣ웤쿈뵯헟ꆣ腋퇶놾쮾놾쪹쫕骧ꆣ죫퓚죋釴
첎쫕骧늻녍ꆣ웤맙뗤뇘폐뿆�ꆣ웤ힽ釴풭늻뗃놾헟ꆣ틠죎쪹늻뱻샻ꆣ쫼뗃훝
뢮늻쪧뚡럲ꆣ誦죋쏢폐荥芆ꆣ횼ꆣ틋틀ꆣ 

뻅쓪쪮튻퓂ꆣ釴늿ퟠꆣ鳊냋퓂쪮컥죕ꆣ화쮾쪳샻놾ꆣ돶럅틑뻃ꆣ즢쪧뛠ꆣ
룷캯놾쮾뾱闾ꆣ웤뫏钵ꆣ뇣돤쪳ꆣ죴钵짙늻돤ꆣ틔돽쒰컥컄ꆣ솿웤쯹잷ꆣ
쳭놾돶럅헟ꆣ쇮鳊룷화쮾뾱闾ꆣ뗃裳ꆣ鏾쏘闸쪡뗈죽쪮뛾쮾ꆣ醪맜쪳샻놾
컯컥졦죽잧뻅냙컥쪮뛾�뻅냙컥쪮컥컄ꆣ룷쮾놻쳓췶즢쪧ꆣ튊퓚钵ꆣ앣
풪훃늻춬ꆣ뷱떫鏾풪훃钵뛸틑ꆣ쏘闸쪡ꆣ죽잧죽냙냋쪮쯄�컥냙컄ꆣ첫뎣쯂ꆣ
쇹잧웟냙뛾쪮뛾�쇹냙쇹컄ꆣ맢떓쯂ꆣ튻잧뛾냙뻅쪮뻅�쇹쪮쯄컄ꆣퟚ헽쯂ꆣ튻
냙쪮웟�뻅쪮컥컄ꆣ크캾쯂ꆣ튻잧뛾냙컥쪮�뻅냙컄ꆣ첫荗쯂ꆣ튻잧뻅�컥냙컄ꆣ
듳샭쯂ꆣ컥잧뻅냙뛾쪮쯄�웟냙쯄쪮컄ꆣ앆쯂ꆣ뛾잧쇹냙쇹쪮�컄ꆣ쮾�쯂ꆣ
뛾잧웟냙죽쪮컥�웟냙웟쪮컄ꆣ첫뢮쯂ꆣ튻잧컥냙냋�뻅냙컄ꆣ뗮훐쪡ꆣ뻅냙뻅
쪮�컥냙컥쪮컄ꆣ햲쫂뢮ꆣ튻잧튻냙뻅쪮튻�죽냙웟쪮웟컄ꆣ蟸ퟓ녏ꆣ뛾잧쇹냙
쯄쪮쯄�뛾냙컥쪮컄ꆣ짙뢮녏ꆣ튻잧죽냙죽쪮쯄�웟냙죽쪮튻컄ꆣ貢ퟷ녏ꆣ튻잧
쇹냙쪮웟�컄ꆣퟳ뒺랻ꆣ튻잧죽냙냋�웟냙웟컄ꆣ폒뒺랻ꆣ튻잧�컄ꆣ쮾쳬앟ꆣ
죽냙냋쪮�컄ꆣ볒쇮쮾ꆣ튻잧냋냙튻쪮�웟냙컄ꆣ첫荗쯂ꆣ쯄냙죽쪮쇹�쇹냙컥
쪮컄ꆣ뾂녏ꆣ뛾잧쇹냙웟쪮뛾�컄ꆣퟳ님軬ꆣ쇹냙뛾쪮�컄ꆣ짐쪳뻖ꆣ죽냙죽쪮
냋�컄ꆣ짐짡뻖ꆣ죽냙웟쪮쯄�죽냙컄ꆣ짐�뻖ꆣ튻냙�컄ꆣ첫艽ꆣ뛾잧쯄냙쪮
컥�쇹냙냋쪮튻컄ꆣ菈훐뻖ꆣ쇹냙죽쪮쇹�뛾냙컄ꆣ졦쓪뽨ꆣ죽잧쯄냙�쇹냙컄ꆣ
낲뽨ꆣ뛾잧웟냙쯄쪮컥�쯄냙죽쪮죽컄ꆣퟳ크ꆣ컥냙쯄쪮�컄ꆣퟳ쮾뙒躛뢮ꆣ
뛾냙튻쪮�컄ꆣ폒쮾뙒躛뢮ꆣ튻냙�컄ꆣꆣ틋캯뙒쪷앟ퟐ벚몆뾱ꆣ뻟뫏럅
钵ꆣ벰솿화쮾蒡죋쒿ꆣ볓鱰靬쇷ퟠ슄ꆣ 

웤쓪쪮뛾퓂ꆣ뇈뺉화쮾쪳샻ꆣ돶앥驱짮ꆣ黩뇗짵ꆣ틑폐룯ꆣ葥뵯쪳ꆣ
웤뙒쪷앟ퟠꆣ쯹뾱�쏘闸쪡뗈죽쪮뛾쮾쪳샻놾钵菈ꆣ폐훘钂�놣ꆣ띑짵삧롆헟ꆣ
鏾쯹잷놾샻腋럅ꆣ웤놾釴훐뱻샻ꆣ죧폐쪮놶틑짏헟ꆣ볈뺉�샻驱뻃ꆣ샭틠뿉ꆣ
솿ힼ잰놾샻腋럅ꆣ웤뱻붛컥놶틑짏ꆣ迄뷱쓪쪮뛾퓂틔잰ꆣ醪폐잷샻腋럅ꆣ웰풪뫍
쪮쓪헽퓂틑ꆣ鳊잰펋샻쫕ꆣ웤죋釴뗈ꆣ펋웤놶钵ꆣ뱻샻럇뛠ꆣ늻뿉튻샽
럅ꆣ틋腋캯놾쮾鳊잰뱻ꆣ웤화쮾쯹떽ꆣퟔ뷱틔ꆣ죔컥럖횮훐ꆣ뎣돩튻
럖ꆣ쇴쳭맙놾ꆣ룷샕놾쮾틔쿠돐쫕맜ꆣ웤화쮾醪튊뱻ꆣ벰쁭앥럅쯹쫕샻ꆣ
腋鳊뷱쓪냋퓂쪮컥죕ꆣ돤쳭탞쮾폮쪲컯ꆣ벰쇮쪷쪹맙轎쇏뗈폃ꆣ죔캯뙒쪷
앟릴꺔ꆣ쎿뎣훁쓪뵋ꆣ뾱闾첎럖ꆣ웤화쮾돽쫨샭췢ꆣ튊퓚놾ꆣ鏾룼늻뗃웆폃ꆣ
죧폐잷쪧ꆣ벴뇣샕훷헆맙뗤쯹평뗈ꆣ鏾钵쳮�ꆣ웤훐闸쿂菉쪡ꆣ벰짐闸쪡뙒쪷
앟ꆣ醪폐쪳샻췢ꆣ틠뇣쇮鳊듋靬쇷첎럖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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쪮쓪헽퓂ꆣ뙒쪷앟ퟠꆣ쏘闸쪡뗈죽쪮뛾쮾ꆣ돽쫨샭췢ꆣ튊퓚쪳샻놾ꆣ醪튊뱻
벰쁭앥럅ꆣ쯹쫕샻ꆣ鳊腋돤쳭탞꺔쮾폮쪲컯ꆣ벰쇮쪷쪹맙轎쇏뗈폃ꆣ鳊
풪뫍뻅쓪쪮뛾퓂뛾쪮뻅죕ꆣ죔캯뙒쪷앟릴꺔ꆣ쎿훁쓪뵋ꆣ뾱闾첎럖ꆣ벰화쮾쫨
샭췢ꆣ튊퓚놾ꆣ鏾늻뗃웆폃ꆣ죧폐잷쪧ꆣ벴뇣샕훷헆맙뗤쯹평뗈쳮엣헟ꆣ웤
화쮾쪳샻놾쫨샭췢ꆣ뫏쫕헟ꆣ했룄낸黩풪뫍쪮쓪탂쫕훃릫놾ꆣ醪뺉쳭
탞폮쪲컯ꆣ벰쇮쪷뢮쪷뗈轎腋폃ꆣ샕놾쮾鏾튊퓚釴쏻钵ꆣ룷훃낸驶ꆣ죽맙춨
톺ꆣ훰캯퓬躤ꆣ펡펙죫낸ꆣ죔늻뗃쟖폃놾ꆣ훁쓪뵋뾱闾ꆣ잷짙놾샻맙뗤ꆣ화릝
벉鳊램첎럖ꆣ쫼맙쏢훁즢쪧ꆣ쓪볈뚨ꆣ릴꺔폐酻ꆣ횼ꆣ틋틀ꆣ 

쪮튻쓪냋퓂ꆣ뺩돇냙쮾화�화쪹ꆣ벰화뗀醪닮쯹평ꆣ腋헙죋ힽ놾ꆣ폒뙒쪷훐
�듞迄ퟠꆣ잰볾ힽ죋뗈ꆣ뇈뺉뷔틔쮽쳭맙놾ꆣ쯹럀뫄헛ꆣ텡맙샻ꆣ뷼죕
푌슄짌�뢻죋ꆣ춶짭튪쮾ꆣ틀펚맙놾ꆣ轖쟳쮽샻ꆣ뿉쯷헟ꆣퟔ돤볒깡ꆣ믲잷
헟ꆣ흃쫇맙ꆣ럇샭뇆웈ꆣ黩뇗럇튻ꆣ뷱했푓ힽ釴쳭럅쮽놾ꆣ늻뗃�맙놾ꆣ
뾱�폐�ꆣ腋했魝맙ꆣ迄횮ꆣ 

웤쓪뻅퓂ꆣ陼뚼뙒쪷앟ퟠꆣ꺔앟쪳샻놾ꆣ迄�풪쪮튻쓪훁풪뫍쪮튻쓪ꆣ쾢샻쪮
놶틔짏헟ꆣ뛾쪮컥釴ꆣ迄�풪쪮쇹쓪훁풪뫍쪮튻쓪ꆣ쾢샻웟놶틔짏헟ꆣ튻냙컥쪮
쇹釴ꆣ迄�풪뛾쪮쓪훁풪뫍쪮튻쓪ꆣ쾢샻쯄놶틔짏헟ꆣ튻냙쇹쪮냋釴ꆣ럼튊좥쓪
뺩화쮾놾ꆣ腋靬쇷헧쏢ꆣ웤陼뚼캴쏉풓벰헟ꆣ론틔뮴뿜캴욽ꆣ릩짐쟐ꆣ죋
솦짙욣ꆣ틂쪳賒뿕ꆣ벰뱻쾢샻쓪짮ꆣ헽짭볈魝ꆣퟓ豏폖녍ꆣ틆퍈ퟥ엔횧ꆣ齯횧
ퟥꆣ즢화놣죋ꆣ놣죋쳓쯀ꆣ믲쯹평듺뱻ꆣ뽶쓟맂ꪚꆣ퇶齯쯹틀ꆣ솢쿞�쓪ꆣ
첓쁍钵ꆣ릫쪳賒ꆣ쏱釴늻뾰ꆣ럼웲쳬뛷ꆣ춬뺩화쮾샽ꆣ쳘헧鱰닃쿂ꆣ횼ꆣ
迄ퟠꆣ 

쪮뛾쓪헽퓂ꆣ쿂쪡ퟠꆣ醪맜쪳샻놾ꆣ뾂죽잧쯄냙뻅쪮냋�죽냙뛾쪮튻컄ꆣ퓗
쿠틑쿂훁훷뗈쪳샻죽냙웟쪮냋�죽냙쯄쪮컄ꆣ횱쪡풺놾ꆣ鳊붨훐죽쓪쯄퓂
쪮컥죕ꆣ틔쇴풺죫훃놾ꆣ훐闸쪡ퟠꆣ꺔쪡쪳샻놾ꆣ릲컥잧�컄ꆣ퓗쿠틔쿂
맙훁훷뗈쪳샻튻잧�ꆣ횱쪡풺쪳샻놾ꆣ鳊붨훐뛾쓪쯄퓂ꆣ꺔풺ퟔ钿훃놾ꆣ
鳊풪뫍뻅쓪쪮뛾퓂뻅죕ꆣ쇮뾱闾쫨샭ꆣ웤튊퓚뫏ꆣ鳊뫏돤쳭탞꺔쮾폮
쪲컯ꆣ웤쪡풺놾ꆣ뺉쫇꺔풺ퟔ钿훃놾ꆣ했뇣돤놾쳭轎뗈폃ꆣ횼ꆣ틀ퟠꆣ 

쪮쯄쓪쪮퓂ꆣ뙒쪷훐�쪒艡ퟠꆣ醪화쮾화�화쪹릫화즫놾샻뗈ꆣ럼뺉뎼꺔쮾
벰쏘闸쪡뗈죽쪮뛾쮾샻ꆣ럼鳊놾쓪웟퓂쪮죽죕짢컄ꆣ훁쪮놶헟ꆣ놾샻腋럅ꆣ햹
�钂놣ꆣ훁컥놶헟ꆣ놾샻腋럅ꆣ뺉잰볾화쮾화쪹화�샻ꆣ릝컄腋늻풓벰ꆣ웤훐
폐뱻샻냙탕ꆣ튊뎼띑푖뱻ꆣ샻틑훁쪮놶헟ꆣ캴쏉튻샽첎럖ꆣ쟳뎼짏�쳬슠ꆣ뎼틑
쏦ퟠ펙ꆣ럼틔쓏놱화쮾ꆣ쫂齯꺐ꆣ뱻샻냙탕ꆣ뷔뇝쿂돠ퟓꆣ죴뛷鷉뻹벰ꆣ葴
폪슶齯욫ꆣ럼췻쉽듈ꆣ쳘�럅쏢ꆣ횼ꆣ迄ퟠꆣ 

쪮컥쓪뛾퓂푴ꆣ菈췢냙맙쪳샻쪮놶훁컥놶틔짏ꆣ릝벉럅쏢ꆣ죔쎿붛쪮쓪ꆣ벴菈
췢냙쮾룷�튻졦�돤놾ꆣ鏾쮾듳킡ꆣ릫쫂蒡ꆣ벰꺔쮾�뢻ꆣퟷ뗈뗚뵯뢶ꆣ 

웤쓪냋퓂ꆣ�뷌랻컥잧�ꆣ돤놾틔쫕쾢샻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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酣풪쓪죽퓂ꆣ쳭뵯화쮾놾ꆣ鳊풪뫍쪮컥쓪컥퓂쪮튻죕ꆣ菈췢냙쮾ꆣ鳊뛾
퓂컥죕짢컄ꆣ틋릲�튻졦�컄ꆣ틔釴늿돤ꆣ죔쇮뙒쪷앟鏾쮾듳킡ꆣ릫쫂
蒡ꆣ黩뗈뗚뻹엤ꆣ 

죽쓪쪮튻퓂ꆣ�菈血놾튻졦�ꆣ�웷쪹죽잧�ꆣ 

웤쓪쪮뛾퓂ꆣ�컥랻쪹컥잧�ꆣ�췾�튻잧�ꆣ틔黩쪳샻ꆣ 

첫뫍풪쓪쪮뛾퓂ꆣ뗮훐쪡ퟠꆣ짐쪳뻖탂앦놾ꆣ뾂뻅냙냋쪮�컄ꆣ럼틔짐쪳�첓ꆣ
룼齯셷쳭뵯ꆣ럼웲쉽듈ꆣ룼�쳭놾뛾잧�컄ꆣ푓뎼葥靬쇷랽衁화즫룄鍑ꆣ쫕
샻횧폃ꆣ쫼뗃늻쪧릫쫂ꆣ횼ꆣ�놾튻잧�컄ꆣ틔釴늿컥컄돩�돤ꆣ 

웟쓪냋퓂ꆣ훐闸쿂쪡쯹貢놾ꆣ앣화즫죋뵯쪹맙컄ꆣ붭뮴화뗀붛뱯ꆣ
쎿쓪뱻샻ꆣ腋齯풪푓훃ꆣ죧슄뱻샻쫢짙ꆣ펰짤훁뛠ꆣ틋腋샕춣ꆣ菉쪡쿈뵯컄ꆣ
죔녍ힷ쫕ꆣ웤좥쓪쯹鱰죋钵ꆣ銶쏻짐裌菉쪡컄ꆣ틠틋쫕펙슄ퟠꆣ틔늻돐헽
ꆣ늻퓚룼훃횮쿞ꆣ 

돉죽쓪웟퓂ꆣ짐闸쪡ퟔ酣죽쓪�놾ꆣ驱퓂ퟌ뻃ꆣ즢쪧뛠ꆣ믲쾢샻钵
훘ꆣ붛뛷럅쏢ꆣ믲쏱釴잷ꆣ齯첎쫕ꆣ죧슄짐闸�색맙죫쪡죕ꆣ쎿쫂릩ꆣ
흨쳭훺ꆣ돽앦�놾샻쫕ꆣ벰샴늿룦짭췢ꆣ틋쎿퓂릲�튻냙�컄ꆣ캯釴늿훰
퓂횧뢶ꆣ웤놾죎鳊잰쫕샻쳭돤뵯폃ꆣ죔캯뚼쪡뱻샕앦놾ꆣ벰탂쳭솿뛠짙뻹엤ꆣ
훰탐럖컶슄ퟠꆣ 

쯄쓪쇹퓂ꆣ짏뙒ퟏ뗮ꆣ퓗뎼샮ثهퟠꆣ쳃轎쪳샻튻잧컥냙�컄ꆣ릩퓗쿠쿣폍쾞
ꁔꆣힽ맙죽쪮죋ꆣ鑟냙탕ꆣ뷱뾱컄闸쳃ꆣ릲폐튻잧�ꆣ쯹쫕샻틠齯軗ꆣ
뎼폻뾂쫕듋ꆣ폃ퟔ늻녍ꆣ볙쇮쪮쓪횮ꆣ룼齯듋ꆣ횱쇮釴늿릩뵯틠뗃ꆣ菉쪡
틠폐듋ꆣ뎼틠폻짌솿ꆣ릲폐죽냙죋ꆣ퓚췢쟳샻ꆣ쏗چ벚쯩ꆣ럇蟸쯹틋ꆣ짏
풻ꆣ첫벚쯩ꆣ韮쯃迍풻ꆣ냙쮾쪳샻ꆣ貍黩龩쯩ꆣퟔ�퍞틔ꆣ쇴듋뇗램ꆣ뎼뗈벴
靬쇷슄ퟠꆣ쓋ퟠ퓗뎼훃轎ힽ맙腋샕춣ꆣ웤腋놾ힷ쫕ꆣ샕쳃쪹맙훃軬쫕
헆웆폃ꆣ솿죫펋�쪮쓪폃녍ꆣ벴鏾쯹ꆣퟠ슠�횹ꆣ횼ꆣ틋틀ꆣ 

闾닽풪쓪헽퓂릝컄ꆣ쎿폐�뿍틂맚ꆣ뷔쟳醪뷓탐샮ꆣ릶늻릩뵯ꆣ뇘훂풹폈ꆣ듌
쪷뽨쇮ꆣ떫좡첓쏻ꆣ늻쾧냙탕ꆣ틋캯놾뗀퍞달쪹靬쇷ꆣ솿뽨듳킡ꆣ벰뗀슷튪욧ꆣ
룷훃놾ꆣ훰퓂쫕샻ꆣ믲퍞달쪹잰죎앟쪡맙ꆣ늻돋헟ꆣ푓솿쫂릩뵯ꆣ웤뇣
틔쇴훝쇴쪹돤ꆣ쎿훁쓪뵋ꆣ평퍞달쪹ꆣ죧췽웆맙ꆣ틀잰뿆엤ꆣ腋춬죫벺�햓ꆣ
죔캯돶쪹뙒쪷뱭달틔슄ꆣ 

웤쓪쯄퓂ꆣ뫓쓏뢮ퟠꆣ꺔뢮쪳샻놾ꆣ돶앥앣죋ꆣ횼ꆣ뫓쓏뢮쯹훃놾ꆣ폃폐
쏻ꆣ볈齯葥�ꆣ쯹葴뛠ꆣ틋쇮룄헽쏻ꆣ틀앦쫕샻돤폃ꆣ 

웤쓪쇹퓂ꆣ뫓훐ꆣ镸ꆣ뵻ꆣ듈ꆣ?뗈훝퍞달쪹豏몆ퟠꆣ鳊짢闸릝컄ꆣ솿뽨듳킡ꆣ
룷훃놾ꆣ훰퓂쯄럖쫕샻ꆣ릩뵯늻돋잰퍞달쪹듌쪷잰죎앟쪡맙뗈ꆣ镸듈?죽훝ꆣ
룷훃놾펙ꆣ뗃뵻훝짪ꆣ띑齯훃놾ꆣ쇮쪹쮾솿�뛾냙�돤훃놾ꆣ틔꺔훝뫏쯍
쪹돤ꆣ횼ꆣ틋틀ꆣ죔뢶쯹쮾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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쫇퓂ꆣ釴늿ퟠꆣ鳊헽퓂뻅죕컄ꆣ럅쏢화쮾쪳샻ꆣ쎿쓪葥�뛾졦�컄ꆣ돤화
쮾릫폃ꆣ뷱鳊酣죽쓪쪮뛾퓂뻅죕ꆣ�화쮾쪳샻놾ꆣ릲냋졦쯄잧컥냙�컄ꆣ
쯄럖쫕샻ꆣ튻쓪뙱꺔쯄졦뻅냙뻅쪮뛾�컄ꆣ뷱했실쿂ꆣ쪹맙뛾냙컄핮ꆣ腋
룼했뫏뵯菈쯄럖훐실튻럖ꆣ뻹钂럖엤ꆣ쯹뗃탂�ꆣ뻹뵯陼뚼앟쪡뗈튻쪮쯄
쮾ꆣ실쿂튻럖ꆣ뺉훃쪹맙虔ꆣ죋釴짏ꆣ뷔놻퇓틽ꆣ폐쯄럖쫕샻횮
쏻ꆣ뛸齯죽럖뗃샻횮貍ꆣ뷱했쎿퓂뫏뗃샻钵췢ꆣ룼쳭훁죽냙�컄ꆣ菈쫌쪡鏾ퟔ
쮾裳ꆣ띑쪡菈릫폃짔轖ꆣ샻뇈화쮾ퟮ뛠ꆣ뷱했뫏뗃췢ꆣ틠쳭훁죽냙�
컄ꆣ뇸늿샴늿짐闸뗈튻쪮튻쮾ꆣ뺉폐앦놾ꆣ鳊럅쏢ꆣ폖폐릫쫂ꆣ뷱했쎿퓂
릲앣튻냙컥쪮�컄ꆣ뎼뷱탂�췢ꆣ룼했쳭�짏볾ꆣ쯹�늻轖ꆣ쯹샻훁뛠ꆣ葴
菈췢화쮾ꆣ폀뗃莞ퟣꆣ럼췻쉽뛷ꆣ퓊뎼쯹ퟠꆣ횼ꆣ틋틀ꆣ 

뛾쓪헽퓂ꆣ좥쓪짢闸쯹럅쪳샻ꆣ쫇췢냙쮾쪳ꆣ쇮釴늿릲�펙ꆣ죴쿈볙틔
쪳샻黩쿈ꆣ貢돤릫폃헟ꆣ腋늻퓚럅쏢ꆣ죧슄菈화쮾쾢샻ꆣ뷔틔쪳샻黩쏻ꆣ냙탕
틲듋ꆣ틠쟳쏢ꆣ틋룷캯쯹쮾ꆣ늻퓚럅쏢횮쿞ꆣ 

唐會要卷九十四 

  北突厥 

룟ퟦ돵웰셸뇸镸ꆣ蒢컄풻ꆣ앣춻�쿠뵙ꆣ�웤쪿ꆣ틔틦뇸蓝ꆣ迄횮ꆣퟔ黩
쫖蚢ꆣ�쪼꺅뿉몹ꆣ폻앥셸뇸ꆣ펭훷짏ꆣ죴쓜앣컒뻣쓏ꆣ컰쟖놩냙탕ꆣ죴떫
뫍퍈ꆣퟸ튕쫜貚�ꆣ틠캩뿉몹쯹鏱ꆣ쪼꺅뗃蚢ꆣ홞웤뎼풻ꆣ쯥훷黩죋ꆣ컒쯹횪튲ꆣ
죴펭틔臭ꆣ뇘몦쳆릫뛸鏴컒齯틉ꆣ릶쳆릫ퟔ黩쳬ퟓꆣ컒꺔틔뇸훺횮ꆣ벴迍闸ꆣ
貢ퟴ뷔했迄춻�퇔ꆣ뗛늻뿉ꆣ엡볅쓋했ퟰ쯥훷黩첫짏믊ꆣ솢듺췵黩뗛ꆣ틔 낲쯥쫒ꆣ
웬軃폃뵻냗ꆣ틔쪾춻�ꆣ뗛풻ꆣ듋퇚뛺춵ꆣ좻뇆镲쫂ꆣ늻뗃늻좻ꆣ쓋푓횮ꆣ
龬뗛쪮죽쓪쇹퓂ꆣ잲쪹죧놱춻�ꆣ춻�잲뾵쟊샻뗈쯍잧욥ꆣ푓끬뇸쯍뗛죫ꆣ
뗛쫜闸ꆣ쏼蒢컄裳춻�틔했뇸ꆣ뗛쮽홞컄풻ꆣ뫺죫훐蟸ꆣ짺쏱횮듳ꆣ컒
쯹틔폻뗃횮헟ꆣ뿖蒢커훜틽횮黩뮼ꆣ폖뫺탐쓁ꆣ늻�왣쯚ꆣ쇄폻뷥黩슕풮ꆣ钵
냙죋횮췢ꆣ齯쯹폃횮ꆣ냋퓂ꆣ뗛뿋앒럚뵻뾤ꆣ蒢컄틔춻�뇸훁ꆣ쯬쿂돇ꆣ뗛
벴캻횮컥퓂ꆣ춻�잲쪹臭ꆣ镲춻�辊쪢ꆣퟔ웵떤쫒ꆣ컷녍췂띙鲆ꆣ룟닽화蟸뷔
뎼횮ꆣ폖쫑릦�ꆣ쎿잲쪹훁ꆣ뛠놩饍ꆣ뗛틠莞죝횮ꆣ 

커뗂풪쓪냋퓂ꆣ잲풪ریال틔얮볋�쪼꺅뿉몹ꆣ쪼꺅잲쪹臭裳ꆣ뗛퇧횮ꆣ틽짽뙒ퟹ
틔貙횮ꆣ 

뛾쓪뛾퓂ꆣ쪼꺅쯀ꆣ웤뗜첎셟뿉몹솢ꆣ냋퓂ꆣ솺췵躟뚼앣춻�뫏钵잧뿜퇓훝ꆣ
뾂맜뛎뗂닙鏴웆횮ꆣ쪮튻퓂ꆣ躟뚼했黩貧ꆣ활듳앥죫뿜ꆣ쫇퓂ꆣ첎셟쯀ꆣ웤뗜
샻뿉몹�욃솢ꆣ 

죽쓪컥퓂ꆣ샻쫑웤쪿탛쪢ꆣ폐酻쇪훐蟸횮횾ꆣ퇔�싽ꆣ쟳했齯薒ꆣ폖췵쫀
돤쪹핦횮풻ꆣ컴蚢쏱놼쯥ꆣ�컄뗛솦ꆣ폐듋췁폮ꆣퟓ豏쿭횮ꆣ틋럮韮헾뗀ꆣ龬뗛
豏ꆣ듺쳆ꆣ틔裳컄뗛횮뗂ꆣ샻좻횮ꆣ훁쫇뿜럚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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쯄쓪죽퓂ꆣ샻잲쪹쯍풪ریال뗈�ꆣ쿈쫇ꆣ첎셟앣蒢커훜뿜腋훝ꆣ잲풪ریال홉틔떜
뢣ꆣ늻迄ꆣ캴軗ꆣ첎셟쯀ꆣ틉ریال뚾횮ꆣ쇴늻잲ꆣ폖잲鵨릫맥쪹샻ꆣ샻폻쇮
맥냝ꆣ늻쟼ꆣ틠쇴횮ꆣ迍잲쪹�샻ꆣ쟒푓뵙믩ꆣ쯬잲쪹쯍�ꆣ 

쇹퓂ꆣ뿜뚨훝ꆣ냋퓂ꆣ뿜腋훝ꆣ잲풪ریال풄샻ꆣ�틔�뱳ꆣ틲핦틔뗃쳆뗘늻쓜
뻓ꆣ첔싓쯹뗃ꆣ뷔죫蟸죋ꆣ뿉몹뫎폐ꆣ늻죧�躟탞뫃ꆣퟸ쫜뷰軅ꆣ쫫앣鞉삥뗜
띥쓪횮驧ꆣ뵙ퟓ豏齯롆횮풹ꆣ샻邂ꆣ틽뇸�ꆣ 

웟쓪웟퓂ꆣ쟘췵쫀쏱앣첔폶훝ꆣ샻춻샻뛾뿉몹ꆣ싊졦퇙훁돇컷ꆣ쟘췵
躛풄첔ꆣ룦횮풻ꆣ蟸볒앣뿉몹뫍퍈ꆣ뫎黩�뱳ꆣ짮죫컒뗘ꆣ컒쟘췵튲ꆣ쓜
ꪚ돶앣컒ꆣ죴틔놊臭ꆣ컒횱틔듋냙쿠꺔뛺ꆣ샻늻醪ꆣ폖잲잰룦횮ꆣꂖ
췹앣컒쏋ꆣ폐벱쿠뻈ꆣ뷱쓋쿠릥ꆣ뫎齯쿣믰쟩ꆣ춻샻틠늻醪ꆣ샻튊쟘췵�돶ꆣ
폖슄쿣믰횮퇔ꆣ틉춻샻앣췵폐활ꆣ쓋잲횹횮풻ꆣ췵늻뛉ꆣ컒떫폻짪만쏋뱳뛺ꆣ
뇸짙蕳ꆣ폪뻃첔릭뷮쑺뻣뷢ꆣ쟘췵鶓躟특�ꆣ샻듳ꆣ쓋했뫍퍈ꆣ 

뻅쓪쟯웟퓂ꆣ샻뿜�ꆣ쿈쫇ꆣ앣춻�闸ꆣ폃钳蟸뙙ꆣ뗛폻룄폃푴ꆣ춻�쯬뿜
ꆢ쿠ꆢ슺ꆢ쟟ꆢꆢ쮷뗈훝ꆣ辈좫�魝ꆣ鳘辩늩黩첔쯹裌ꆣ훝뚼뚽죎돇췵
뗀ퟚ鏴웆횮ꆣ했뫍뛸췋ꆣ 

�퍞뛾쓪쯄퓂ꆣ샻틔톦퇓췓믘뱶뗈엑ꆣ잲춻샻펑횮ꆣ钡�ꆣ샻뻐뛸鏩횮ꆣ춻
샻풹ꆣ뇭했죫뎯ꆣ 

쪮튻퓂ꆣ춻�놱�뛠엑샻驷톦퇓췓ꆣ릲췆웤�뷯틄쓐黩뿉몹ꆣ틄쓐늻룒꺔ꆣ짏
랽衄샻ꆣ쓋잲쪹뗀菔틄쓐黩헦훩骳�뿉몹ꆣ틄쓐붨퇀듳쒮횮뚽�즽쿂ꆣ
믘뱶ꆢ냎튰맅ꆢ낢뗸ꆢ춬셟ꆢ荗맇ꆢ화늿뷔賙ꆣ쯬잲뗜죫�죽쓪쪮튻퓂ꆣ샻
틲톦퇓췓횮럢ꆣ듳釖ꆣ쪼잲쪹띑뎼ꆣ했짐릫훷ꆣ듺훝뚼뚽辈릫짏춻�뿉좡쇹ꃮꆣ
쓋쏼샮뺸黩탐�뾂맜펑횮ꆣ릫黩뢱ꆣ춻��뷯뻅죋벰냎튰맅ꆢ荗맇ꆢ춬셟ꆢ�
쟵ꆣ腋싊놊臭붵ꆣ迍틔샮뺸뗈럖뗀돶鏴ꆣ쪮뛾퓂ꆣ춻샻죫뎯ꆣ첫ퟚ쾲풻ꆣ훎
낲훐蟸ꆣ쯄틄ퟔ럾ꆣ�럇짏닟뫵ꆣ 

쯄쓪뛾퓂ꆣ샮뺸퉵웆춻�즽ꆣ샻뛝틀즳삏셟푏챋쓡쪧늿실ꆣ췵뗀ퟚ틽뇸뇆
횮ꆣ쪹챋쓡쪧裌샻ꆣ辈貚쿠좡횮틔ꭉꆣ챋쓡쪧앥놊붵ꆣ쒮쓏쯬뿕ꆣ 

쪮쓪헽퓂ꆣ춻�낢쪷쓇짧ꂖ붵ꆣ짧ꂖꆣ첎셟횮ퟓꆣ쓪쪮튻ꆣ틔훇싔슄ꆣ첎셟틔黩
췘푏ꆣ붨퇀뒃놱ꆣ샻췶ꆣ컷춻�틠腹ꆣ짧ꂖ푰횮ꆣ퉵좡웤뗘軗냫ꆣ놊쪮졦ꆣ
쓋풻ꆣ웆컒蟸헟ꆣ톦퇓췓튲ꆣ컒꺔裳돰鏴鳧횮ꆣ화늿뷔홇ꆣ늻迄ꆣ듳钡ꆣ쯬싊놊
붵ꆣ 

쪮죽쓪쯄퓂ꆣ춻샻횮뗜뵙짧싊ꆣ�퍞돵ꆣ죫뎯黩훐색貢ꆣ뻃늻�훈ꆣ迄탒뻅돉豭ꆣ
뵙맊늿실쯄쪮죋ꆣ특퉵뙒ꁉꆣ헛큮豏커뗈躛놊鏴횮ꆣ녉놱ퟟꆣힷ铘횮ꆣ
웟퓂ꆣퟔ뵙짧싊횮랴ꆣ좺뎼뷔퇔쇴뫓쓏늻뇣ꆣ쓋�金뮯뾤췵낢쪷쓇쮼쒦탕샮쫏ꆣ
솢黩쓠쫬�샻욃뿉몹ꆣ�맄ꆣ쪹싊웤띎실ꆣ춻�쿌醄톦퇓췓ꆣ늻뿏돶죻ꆣ짏�
퇓췓굴闸ꆣ퇔잰웆춻�ꆣ횹黩샻黩냙탕횮몦ꆣ뷱菔�웤맊蟸ꆣꂖ톦퇓췓쫜菔퓚
잰ꆣ춻�쫜菔퓚ꆣ꺔틔쿈黩듳킡ꆣ齯맊뎭싓ꆣ끬뇸蚖웤ퟯꆣ톦퇓췓럮푴ꆣ쓋
잲췵킢릧뗈تمح菔솢횮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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쪮냋쓪쪮튻퓂ꆣ춻�쓠쫬�샻욃놱뛉뫓ꆣ퇓췓邺횮ꆣ钵쿠릥鏴ꆣ�샻욃폐놊쪮졦ꆣ
늻쓜鏡뙒ꆣ쾤쓏뛉뫓ꆣ했첎蓙쿄횮ꆣ푓횮ꆣ좺뎼퇔뇝쿂랽�헷�ퟳꆣ뛸훃춻�
뫓쓏ꆣ뻠뺩躟늻�ꆣ�뗃늻黩뮼ꆣ짏풻ꆣ틄뗒틠죋ꆣ틔뗂훎횮ꆣ뿉쪹죧튻볒ꆣ
쟒뇋늻놱ퟟ퇓췓뛸驷컒ꆣ웤쟩뿉튊ꆣ�샻욃볈쪧놊ꆣ�죫뎯ꆣ 

뛾쪮튻쓪뚬쪮튻퓂ꆣ춻뇇잲쪹죫�ꆣ�뇇놾샻춬ퟥꆣ샻钡ꆣ화늿폻솢횮ꆣ
톦퇓췓랽辊ꆣ늻룒꺔ꆣ싊놊驷횮ꆣ퇓췓틲웤폐폂싔ꆣ뿖黩뮼ꆣ폻骢횮ꆣ�뇇쳓ꆣ
붨퇀뷰즽횮놱ꆣ놊짔驷횮ꆣ벰퇓췓钡ꆣ�뇇蓝틦辈ꆣ잲ퟓ죫�ꆣ폖했죫뎯ꆣ잲
쪹횮ꆣퟤ늻훁ꆣ헽퓂ꆣ잲폒크색貢룟�鏴�뇇ꆣ�뇇놾齯ퟯꆣ뗛틲낲쫐냠躟ꆣ
폻솢웦릦ꆣ틔톩遵뛺ꆣ 

폀믕풪쓪뻅퓂ꆣ룟�鏴�뇇ꆣ�훁낢쾢즽ꆣ�뇇끬화늿뇸ꆣ뷔늻醪ꆣ쯬틔냙ퟟꆣ
�ힷꭀ횮ꆣ쯍뺩躟ꆣ화늿녍菈뢽ꆣ훃蛎몣뛾뚼흯뢮ꆣ쪮뚼뚽뛾쪮뛾훝럖뵹횮ꆣ
ퟔ쫇놱�齯뿜죽쪮쓪ꆣ 

쿌뫠풪쓪죽퓂ꆣ춻�쟵ퟓ뗜ꆣ뵯쫂陼豭ꆣ 

핻슶풪쓪쪮퓂ꆣ蛎폚듳뚼흯뢮춻�낢쪷뗂鳘苷ꆣ럮슚뛾늿뻣랴ꆣ솢낢쪷쓇쓠쫬늷
黩뿉몹ꆣ뛾쪮쯄훝쟵뷔엑ꆣ놊钵쪮졦ꆣ잲쪒쯃顉뗈펑횮ꆣ賒뷝ꆣ闾듳톩ꆣ춻�
퉵웤ꁉꆣ黩첔쯹钡ꆣ 

폀슡풪쓪죽퓂ꆣ틔엡탐莀黩뚨쿥뗀듳뾂맜ꆣ貢뇸틔펑횮ꆣ듳웆뫚즽ꆣ쟜럮슚ꆣ
쓠쫬늷黩웤쿂쯹骢ꆣ틔쫗臭붵ꆣ 

튫웟쓪ꆣ낢쪷쓇럼쓮ퟔ솢黩뿉몹ꆣ앣낢쪷뗂鳘苷�뇸黩뿜ꆣ푴迍틔탐莀黩듳뾂
맜ꆣ닜金쮴뢱횮ꆣ틽뇸펑럼쓮ꆣ쿈잲貢돌蓕춦퇚뷰퇀ꆣ퉵ꭀ럼쓮웞ퟓ�훘ꆣ럼
쓮놱ퟟꆣ폖쪹蓕춦뗈ힷ�횮ꆣ럼쓮쯬裌鳘苷틔붵ꆣئى쾤욽ꆣ驷铘럼쓮鳘苷뚼
쫐ꆣ 

폀뒾풪쓪쪮퓂ꆣ춻�ئى낢쪷쓇맇멖떓ꆢ낢쪷뗂풪헤뗈ꆣ헐벯췶즢ꆣ뿜腋훝ꆣ듺
훝뚼뚽톦죊�貢뇸鏴횮ꆣ첔틔죊�쇷쿳훝쯀ꆣ죊�쏢菙쪾횮ꆣ뛸첔쪧즫ꆣ쿂쇐
냝틽좥ꆣ죊�틲詞鏴듳웆횮ꆣ 

뫪뗀풪쓪뛾퓂ꆣ춻�뿜뚨훝ꆣ蟺蛎뚼흯뢮ꆣ컥퓂ꆣ뿜캵훝ꆣ 

쯃쉽쯄쓪웟퓂ꆣ맇멖떓뿜쮷훝ꆣ커잲뫚جمح뎣횮뗈鏴횮ꆣ맇멖떓즢ퟟ뒃놱ꆣ觛
뛾쓪뻅퓂ꆣ커틔즮金셸펑횮ꆣ쪮쓪뻅퓂ꆣ맇멖떓쯀ꆣ뗜쒬솢ꆣ쪮튻쓪죽퓂ꆣ
迍잲즮金셸펑쒬ꆣ쪮뛾쓪쪮퓂ꆣ쒬잲쪹했붵ꆣ 

쉽驶풪쓪죽퓂ꆣ쒬했黩웤얮쟳믩ꆣ커잲횪캢뗈菔黩�짆뿉몹ꆣ돵ꆣ첔붵헟
뛠첎�蓙쿄쮷듺쇹훝ꆣ훁쫇쒬쟳횮ꆣ쓋쾤붵釴驷횮ꆣ腋푓웤믩ꆣ평쫇쒬
틦辊쪢ꆣ 

웤쓪냋퓂ꆣ첫뫳틔커돐쯃ퟓ퇓탣죫춻�ꆣ뱻웤얮ꆣ쒬홞횪캢뗈풻ꆣ컒쫀쫜샮쫏
뛷ꆣ폻틔얮볞샮쫏ꆣ낲폃커쫏莺ꆣ슄샮쫏캩菉莺퓚ꆣ컒貢뇸�솢횮ꆣ틔횪캢黩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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쏦뿉몹ꆣ끬뇸뿜讂뗈훝ꆣ틆闸풻ꆣ컒뿉몹얮꺔볞쳬ퟓ莺ꆣ커ꆣ킡탕ꆣ�쎰黩믩ꆣ
컒黩듋웰뇸ꆣ폻좡뫓놱뛺ꆣ뻅퓂ꆣ쿝�훝ꆣ커틔뗛黩믊첫ퟓ뫓놱뗀풪躛ꆣ뗒죊
苜뢱횮ꆣ貢뇸펑횮ꆣ쒬놱뛝ꆣힷ횮늻벰ꆣ 

뛾쓪쪮퓂ꆣ쒬솢웤뗜�쾤늷黩ퟳ軻달ꆣ맇멖떓ퟓ쒬뻘黩폒軻달ꆣ룷훷뇸뛾졦ꆣ
웤ퟓ�뻟黩킡뿉몹ꆣ캻퓚菉달짏ꆣ훷첎놾삥뗈쪮탕뇸쯄졦ꆣ폖첖黩췘컷뿉몹ꆣ 

듳ퟣ뛾쓪헽퓂ꆣ쒬뿜چ쿄ꆣ쯬뿜腋훝ꆣ잲톦벾뗈뙒횮ꆣ 

짱لمح뛾쓪쪮뛾퓂ꆣ쒬뿜즳ꆣ�뿜풭闾뗈훝ꆣ싓폒쓁졦욥뛸좥ꆣ푴푌좺
뎼뙒뿜펋닟ꆣ 

뺰뛾쓪헽퓂ꆣ쒬잲쪹했뫍퍈ꆣ잲뫍럪裲쪹춻�ꆣ럪裲핦쒬풻ꆣ첎쏜裔삥슄
뿉몹뵙믩쳆ꆣ뷔꺔驷뢽ꆣ뫎늻퉵쳆맚躧ꆣ쪹횮슄횮ꆣ쒬푓홚ꆣ쏷죕ꆣ? ퟏ
지ꆣ퓙냝띑뎼ꆣ 

풪죽쓪ꆣ쒬볈했뫍띑뎼ꆣ훁쫇迍蟺놱춥ꆣ뻅퓂ꆣ잲톦푇펑횮ꆣ쯄쓪쇹퓂ꆣ쒬
黩냎튷만铘쫗臭붵ꆣ 

  西突厥 

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於隋。留之。國人立其叔父射匱可汗。射匱者。達頭之
孫。既立。拓地東至金山。西至海。遂與北突厥為敵。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射
匱卒。弟統葉護可汗立。勇而有謀。北並鐵勒。控弦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
於石國北千泉。西域諸國皆臣之。統葉護各遣其吐屯監督征賦。 

武德元年八月。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為歸義王。曷娑那獻大珠。帝曰。珠誠至寶。
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之。竟還之。 

二年八月。曷娑那在長安。北突厥遣使請殺之。不許。群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
國。後必為患。秦王曰。人窮歸我。殺之不義。久之。引曷娑那入內殿。既而送
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殺之。 

八月。西突厥高昌各遣使入貢。 

八年夏四月。統葉護遣使請婚。帝問裴矩。矩對曰。今北寇方強。國家且當遠交
而近攻。臣謂宜許其婚。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徐思其宜。上從之。 

貞觀八年十月。西突厥咄陸可汗死。其弟沙缽羅咄咥利失立。 

十二年十二月。西突厥分為十部。每部酋長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
左廂號五咄陸部。置五大啜。右廂號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通謂之十姓部落。
至是。咥利失失眾心。為其臣所襲。遂走焉耆。尋復得其故地。西部遂立欲穀設
為乙毗咄陸可汙。中分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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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十二月。西突厥咥利失可汗死。子乙毗沙缽羅葉護立。號南庭。咄陸為北
庭。 

十五年五月。咄陸可汗殺沙缽羅可汗。 

十六年。咄陸既並沙缽羅之眾。自恃強盛。遣兵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破之。
是年。咄陸擊破米國。不分虜獲與其下。又斬其將泥熟啜。泥熟啜部將胡祿屋襲
擊之。咄陸走保白水胡城。所部詣闕請廢之。上遣使立莫賀咄之子為乙毗射匱可
汗。率諸部擊咄陸。敗之。使人招其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戰死。一人獨存。
亦不汝從。咄陸自知不為眾附。乃奔吐火羅。 

十九年六月。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貢。且請婚。許之。使割龜茲、於闐、疏勒、
朱俱波、蔥嶺五國。以為聘禮。 

二十二年四月。葉護賀魯來降。咄陸既奔吐火羅。部落亡散。其葉護阿史那賀魯
帥其餘眾數千帳內屬。詔以為瑤池都督。 

永徽三年七月。賀魯招集離散。廬帳漸盛。聞太宗崩。遂叛。擊破射匱。滅之。
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進寇庭州。攻陷金
嶺城。詔梁建方。契苾何力發兵及回紇以討之。 

四年十二月。乙毗咄陸死。子頡苾達度設號真珠葉護。與沙缽羅有隙。尋為沙缽
羅所併。 

六年五月。屯衛大將軍程知節將兵討沙缽羅。不克。 

顯慶二年正月。遣蘇定方等復擊沙缽羅。定方至是曳咥河西。沙缽羅帥十萬拒戰。
擊敗之。會大雪。平地二尺。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亟追之可及也。又
斬獲數萬。沙缽羅脫走趣石國。諸部各歸所居。乃命蕭嗣業追獲之。遂分其地置
昆陵濛池二都護府。以彌射為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真為繼往絕可汗。
押五弩失畢部落。 

龍朔二年十月。敕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蘇海政討龜茲。繼往絕素與興昔
亡有怨。密請海政矯敕收斬之。其部落亡走。海政追討平之。繼往絕尋死。十姓
無王。附於吐蕃。 

三年十月。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之。不能禦。遂赴敵死。 

永淳元年四月。阿史那車簿圍弓月。安西都護王方翼救之。三姓咽? 與車簿合兵
拒方翼。戰於熱海。分遣裨將襲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 

嗣聖三年九月。以突厥斛瑟羅為繼往絕可汗。 

長壽二年十月。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繼往絕
可汗斛瑟羅。收其餘眾。入居內地。武後以為竭忠事主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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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四年正月。周以阿史那懷道為西突厥十姓可汗。 

  沙陀突厥 

貞觀十二年九月。上以薛延陀強盛。恐後難制。分封其二子皆為小可汗。各賜鼓
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十五年十一月。薛延陀真珠可汗聞將東封。境內以虛。我此時取思摩奴。如拉朽。
乃命其子大度設勒諸部兵。合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率部落入長城。保
朔州。遣使告急。詔遣李世勣等分道擊之。十二月。世勣敗薛延陀于諾真水。捕
獲五萬餘。大度設脫走。 

十六年十月。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今禦之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
之婚姻以撫之。房元齡曰。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
節使薛延陀。許以新興公主妻之。 

十七年。真珠使其姪來納聘。獻羊馬。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婚。上曰。
我許之矣。可食言乎。何力曰。願且遷延。敕夷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
矣。上乃召真珠可汗會禮。真珠欲行。其臣不可。謂往必不返。真珠謂天子聖明。
遠近朝服。今親幸靈州。以愛主妻我。我得見天子。死亦不恨。薛延陀何患無君。
因多以羊馬為聘禮。路經沙磧。耗死過半。乃責以聘禮不備。絕之。褚遂良上疏
曰。往者夷夏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莫不懷德。今忽有改悔之心。得少
失多。竊為國家惜之。嫌隙既生。必搆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土懷負約之慚。
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不聽。薛延陀本無府庫。至是厚斂諸部。以充聘財。
諸部怨叛。延陀由是衰弱。 

十九年九月。真珠二子。長曰曳莽。次曰拔灼。初分立為小可汗。至是。真珠死。
拔灼殺其兄曳莽而自立。是為多彌可汗。十二月。薛延陀寇夏州。 

二十年正月。夏州兵擊薛延陀。大破之。 

二十一年八月。多彌猜褊好殺。廢父時貴臣。專用己所親昵。國人不附。回紇諸
部落擊之。大敗。上詔王道宗等將兵擊之。國中驚擾。多彌出走。回紇殺之。盡
據其地。餘眾西走。猶七萬。共立真珠兄子咄摩支。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
詔遣使安集之。鐵勒九姓酋長聞其來。皆懼。朝議亦恐其為磧北之患。乃遣李世
勣圖之。上自幸靈州招撫之。世勣至鬱督軍山。咄摩支降。道宗兵既渡磧。薛延
陀餘眾拒戰。道宗擊破之。遣使招諭鐵勒諸部。其酋長皆喜。請入朝。駕至浮陽。
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上喜。遣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
擒頡利。始宏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為州郡。混元以降。書未前聞。
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上又為詩曰。雪恥酬百姓。除凶報千古。勒石於靈州。 

景龍二年十一月。突騎施烏質勒卒。子娑葛自立為可汗。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
相攻擊。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發
甘涼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忠節逆嘉賓於討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擒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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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嘉賓守素。牛師獎與娑葛戰敗。遂陷安西。斷四鎮路。大都護郭元振表娑葛狀
直。遂赦娑葛。立為可汗。三年七月。娑葛遣使請降。 

開元九年二月。突厥毗伽遣使求和。帝賜書諭之。果有誠心。則共保遐福。不然。
無須使者往來。若仍侵邊。亦有以待之。其審圖之。 

十五年九月。吐蕃寇瓜州。遺突厥毗伽書。欲與俱入寇。毗伽獻其書於朝。上嘉
之。聽於西受降城互市。於是遣使入貢。 

二十二年十二月。毗伽為其臣梅錄啜毒死。子登利立。 

二十九年七月。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登利惡其專。誘右殺斬之。
左殺判闕特勒攻殺登利。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 

天寶元年秋七月。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餘眾共立判闕特勒
之子為烏蘇米施可汗。朔方節度使王忠嗣說拔悉密等攻之。烏蘇遁去。突厥西葉
護阿布思等。帥餘眾千餘帳。相次來降。突厥由是遂微弱。 

三載八月。拔悉密攻殺突厥烏蘇米施可汗。國人立其弟為白眉可汗。於是敕忠嗣
乘亂破其左廂十一部。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
立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 

四載正月。白眉為懷仁所殺。其子摩延啜立。自號葛勒可汗。 

  吐穀渾 

初。隋煬帝征吐穀渾。可汗伏允奔黨項。煬帝立其質子? 為主。不之遣。會中國
喪亂。伏允還收其故地。仍自稱為吐谷渾可汗。 

武德二年二月。涼李軌奉書於帝。稱從弟大涼皇帝臣軌。帝怒。議討之。遣使與
伏允連和。使引兵擊李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其
質子順。帝遣還之。 

四年七月。吐穀渾寇洮岷二州。遣岐州刺史柴紹救之。為其所圍。虜乘高射之。
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
遣精騎出虜陣後擊之。眾大潰。 

八年正月。吐穀渾突厥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
資於戎狄。雜畜被野。 

貞觀八年十月。吐谷渾可汗伏允老耄。其臣天柱王用事。數入塞侵盜。詔大舉兵
討之。上欲以李靖為將。因其老。不欲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以靖為
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討之。 

九年五月。李靖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為馬無草。未可深入。侯君集曰。
虜一敗之後。鼠逃烏散。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靖從之。分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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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道。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諸赤水源。君集追伏允於烏海。與戰大破之。靖
襲破伏允牙帳。伏允子順斬天柱王來降。伏允為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為可汗。詔
以為西平王。後順為國人所殺。上遣侯君集將兵立其子諾曷缽為可汗。 

十年三月。吐穀渾請頒歷。遣子入侍。 

永徽三年正月。吐穀渾遣使入貢。 

鹹亨三年二月。徙吐穀渾於靈州。其故地皆入於吐蕃。 

乾寧元年六月。李克用大破吐穀渾。 

唐會要卷九十五 

  高昌 

即漢車師前王之廷。後漢戊巳校尉之故地。漢時興師西討。軍中羸憊者留居焉。
地形高敞。故因名高昌。壘有八城。本皆中國人也。後魏時為郡。以闞伯周為太
守。尋為沮渠無諱所奪。居數世。高昌滅之。以燉煌人張孟明為國王。國人殺之。
共立馬儒。又殺之。乃立其長史金城麴嘉為王。嘉自雲河東人。世修職貢於中國。
知文字書計。置官亦採中國之號。今王伯雅。即嘉之後世。 

武德七年。獻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長一尺餘。中國有拂秣狗。自此始也。 

貞觀四年。其王文泰來朝。泰即伯雅子也。妻宇文氏。即隋煬帝所賜華容公主也。
請入宗親。詔賜姓李氏。封常樂公主。其後與突厥連結。西域諸國朝貢者。皆路
出高昌。文泰稍擁絕之。至十三年。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數年來。朝貢既略。無
蕃臣之禮。今茲歲首。萬國來朝。而文泰不至。我使人至彼。文泰雲。鷹飛於天。
雉竄於蒿。貓遊於堂。鼠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快耶。明年當發兵以擊爾國也。 

十四年八月十日。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副總管牛進達。平高昌國。下其郡
三。縣五。城二十二。戶八千四十六。口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八。馬四千三百疋。
太宗欲以其地為州縣。魏徵諫曰。未若因撫其人。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
德被於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
一易。往來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
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資無用。上不從。以其地為
西昌州。又改為西州。以交河城為交河縣。始昌城為天山縣。田山城為柳中縣。
東鎮城為蒲昌縣。高昌城為高昌縣。併為都護府。留軍以鎮之。初。西突厥遣其
葉護屯兵于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為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為庭州。並置蒲
類縣。國威既震。西域大懼。焉耆王詣軍門請謁。留兵鎮守。刻石紀功而還。每
歲調發千人防邊。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後。必先華夏而後夷狄。
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
文景之聚財。翫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將三十年。復得天馬于宛城。采蒲桃於
安息。而海內空竭。生人物故。所以租及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並起。
搜粟都尉桑宏羊復希主意。請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武帝翻然追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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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發於衷。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鹹悅。海內乂康。向使武帝復用桑宏
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蔥嶺。孝章即位。都護來歸。
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護發之歲。河西供役
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部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
經年離別。萬室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費芻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
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墮業。犯禁違公。
謂之浮薄。徒能擾於邊城。必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
國生事。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升粟而及事乎。終須發
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己腹心。彼高昌者。他人手足。
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此之謂也。陛下平頡利於沙
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眾。為立可汗。吐渾遺氓。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
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復而立之。四海百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
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而立之。徵給首領。兼還本國。負戴漢恩。長為藩翰。
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初。平高昌。君集至京師。有司劾
其私取寶物。詔下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曰。高昌昏迷。人神共棄。在朝議者。
以其地在遐荒。鹹欲置之度外。惟陛下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奉行聖算。
指期平殄。陛下為而不宰。乃推功於將帥。露布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
霑滌蕩。內外文武。咸欣陛下賞不踰時。而不經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挂
網羅。恐海內疑陛下惟錄其過。以遺其功。古之人君。出師命將。克敵則獲重賞。
不克嚴刑。是以當其有功也。雖貪殘淫縱。必蒙青紫之寵。當其無功。雖勤躬潔
己。不免鈇鉞之誅。故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漢貳師損
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唯獲駿馬三十四。雖斬宛王之首。而罪惡
甚多。武帝以為萬裏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海西侯。又校尉陳湯。矯詔興師。雖
斬郅支單於。而湯盜所收康居財物。為司隸所繫。湯乃上疏曰。臣與吏人共誅郅
支。幸得擒滅。今司隸乃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元帝赦其罪。封湯關內侯。
又晉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吳之功。而王渾等論濬軍人得皓寶物。濬上表曰。今年
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為咎累。武帝赦而不推。封襄陽侯。近隋新義郡
公韓擒虎。平陳之日。縱士卒暴亂。取寶宮內。帝亦不問罪。加上柱國。由斯觀
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少。貪求者眾。是以黃石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
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知前聖莫不
收人之長。棄人之短。良為此也。陛下若降雨露之澤。收雷電之威。錄其微勞。
忘其大過。足使立功之士。因茲而皆勸。負罪之將。由斯而改節。乃釋君集等。
先是。文泰已死。國人立其男智盛為王。竟為君集執獻於觀德殿。初。其國童謠
曰。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迴首自消滅。文泰使人捕
其首唱者。不能得。麴氏有國。至智盛凡九代。一百四十四年而滅。尋拜智盛為
左武衛將軍。封金城郡公。弟智湛為右武衛中郎將。封天山縣公。智湛後終於左
驍衛將軍西州刺史。天授初。其子崇稅授左武衛大將軍交河郡王。稅卒。封襲遂
絕。 

  高句麗 

高句麗者。出自扶餘氏。其後有朱蒙孫莫來。因滅扶餘。都平壤。即元菟之故地。
俗頗知書記。恆西與中國通。 

武德七年二月七日。遣使內附。受正朔。請頒歷。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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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三月十一日。高祖謂群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煬
帝。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即詔述朕此懷也。裴矩溫彥博進曰。遼東之地。
周為箕子之國。漢家元菟郡耳。魏晉以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
高麗抗禮。四夷必當輕漢。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於列星。理無降尊。俯同
藩服。乃止。 

貞觀十八年二月。太宗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盡誅大臣。用刑有同坑
阱。夫出師弔伐。須有其名。因其殺虐下人。取之為易。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
兵若渡遼。事須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眾。若至於
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陀犯邊。陛下必欲追擊。但
為魏徵之諫。所以遂用其言。此之失機。亦由徵之誤計。倘若仰申聖策。延陀無
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邊境無事。至十一月十六日。以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
軍大總管。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特進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趨遼東。兩
軍合勢。以其月之三十日。征遼之兵。集於幽州。安州人彭惠通請出布帛五千段。
以資征人。上嘉之。比漢之卜式。拜宣義郎。 

十九年四月。李勣攻拔蓋牟城。獲口二萬。以其城置蓋州。五月。上渡遼水。詔
撒橋梁。以堅士卒之心。上親率甲騎。與李勣攻遼東城。拔之。以其城為州。六
月。攻拔白巖城。以其城為巖州。遂引軍次安市城。進兵以攻之。會高麗北部耨
薩高延壽。南部高惠真。率靺鞨之眾十五萬來援。於安市城東南八裏。依山為陣。
上令所司張授降幕於朝堂之側曰。明日午時。納降虜於此。上夜召文武。躬自指
麾。是夜。有流星墜賊營中。明日。及戰。大破之。延壽惠真率三萬六千八百人
來降。上以酋首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三萬人悉放還平壤城。收
靺鞨三千三百人。並坑之。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甲一萬領。因名所幸山為駐
蹕山。命許敬宗為文勒石。以紀其跡。遂移軍於安市城南。久不剋。九月。遂班
師。先遣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召兵馬。歷於城下而旋。城主昇城拜辭。太宗嘉
其堅守。賜縑百疋。以勵事君者。十一月。至幽州。初入遼也。將十萬人。各有
八馱。兩軍戰馬四萬匹。及還。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馱及戰死者十七八。張亮水
軍七萬人。沈海溺死數百人。凡徒遼蓋巖二州戶口入內地。前後七萬餘人。二十
一年。李勣復大破高麗於南蘇。班師至頗利城。渡白狼黃巖二水。皆由膝已下。
勣怪二水淺狹。問契丹遼源所在。雲此二水更行數裏。即合南流。即稱遼水。更
無遼源可得也。二十二年七月。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房元齡謂諸子曰。吾自度危
篤。以東討不停。豈可使吾銜恨入地。遂封表上諫曰。臣詳觀方今為中國患者。
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
間。其後延陀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已北。萬裏無塵。如
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竄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
討擊。陛下責其逆亂。弒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滅遼東。
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崤陵之枯骨。比
功較德。萬倍前王。此聖主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今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
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
退之義。存是亡之幾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蓋謂此也。陛下威名功
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之賤類。不足待以仁義。
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闕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恐獸窮則搏。陛
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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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
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椎心。足以變動
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兇器也。戰危事也。不得已而用之。向
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使失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
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
國。內為舊主雪怨。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
子止足之誡。保後代巍巍之名。發沛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
麗以自新。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嶽。謹罄殘魂餘息。
先代結草之誠。倘蒙錄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八月。徐充容上表曰。竊見頃年
已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邱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
且召募投戎。去留懷生死之痛。因風阻浪。存沒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
十之穫。一船致損。則傾數萬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
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國有常規。然黷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
王併吞六國。反速危亡之期。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是知地廣非久安之
術。人勞乃易亂之原。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 

龍朔元年四月十六日。兵部尚書任雅相為浿江道行軍大總管。三十五軍水陸分
途。先觀高麗之釁。上將親率六軍以繼之。蔚州刺史李君球上疏曰。臣聞司馬法
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戰者危事。兵者兇器。故聖主明
王重行之也。憂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人雲。
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於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遠
故也。漢武遠討朔方。迨乎萬裏。廣拓南海。分為八郡。終於戶口減半。國用空
虛。至於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失。彼高麗者。僻側小醜。潛藏山海之間。
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何至於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
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為人父母。不垂惻恤之心。傾其有限之貲。
貪彼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既滅。即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即人
心不安。是乃中國疲於轉戍。萬姓無以聊生。則天下敗矣。天下既敗。即陛下何
以自安。故臣以為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惟陛下裁斷焉。 

乾元三年。李勣攻拔扶餘城。遂與諸軍相會。時侍禦史賈言忠充支度遼東軍糧使。
還。上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且言遼東可平之狀。上問曰。卿何以知其
可平也。對曰。昔隋主親率六軍。覆於遼東者。人事然也。煬帝無道。軍政嚴酷。
舉國皆役。天下離心。元感一倡。狼狽而返。身死國亡。自取之也。及先帝親征
問罪。所以不得志者。高麗未有釁也。今高麗已失其政。人心不附。男生兄弟。
相為攻擊。脫身來奔。為我鄉導。彼之情偽。盡知之矣。以國家富強。陛下明聖。
將士盡心。滅之必矣。且臣聞高麗秘記雲。不及千年。當有八十老將來滅之。自
前漢之高麗氏。即有國土。及今九百年矣。李勣年登八十。亦與其記符同。又高
麗頻歲飢荒。賣鬻男女。無故地裂。狼狐入城。蚡鼠穴於國門之下。夷俗信妖。
叠相驚駭。天意如此。人事如彼。臣竊以為是行不再舉矣。上曰。卿觀遼東諸將
孰賢。對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鬥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
勇冠三軍。威名遠震。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餘。契苾何力沈毅持重。統禦之才。
雖頗有忌前之癖。而臨事能斷。然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者。莫逮於李勣。上
深然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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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見於五車。許敬宗以為星孛於東北。王師問罪。此高麗將
滅之徵。九月。李勣拔平壤城。虜高藏男建等。十二月。至新豐。詔取便道俘於
昭陵。乃備軍容。奏凱樂。獻於太廟。詔以高藏政不由己。赦其罪。授司平太常
伯。男產授司宰少卿。男建配流黔州。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縣一百。
又置安東都護府以統之。移其戶二萬八千於內地。 

儀鳳中。高宗授高藏遼東都督府。封朝鮮王。居安東。領本蕃為主。高藏至安東。
潛與靺鞨相通謀叛。事覺。召還。配流邛州。以永淳初卒。贈衛尉卿。聖歷二年。
又授高藏男德武為安東都督。以領本蕃。自是高句麗舊戶在安東者漸寡少。分投
突厥及靺鞨等。其舊地盡入於新羅。高氏君長遂絕。 

元和十三年四月。其國進樂物兩部。 

  百濟 

百濟者。本扶餘之別種。當馬韓之故地。其後有仇台者。為高麗所破。以百家濟
海。因號百濟焉。大海之北。小海之南。東北至新羅。西至越州。南渡海至倭國。
北渡至高麗。其王所居。有東西兩城。新置內官佐平。掌宣納事。內頭佐平。掌
庫藏事。內法佐平。掌禮儀事。衛士佐平。掌宿衛兵事。朝廷佐平。掌刑獄事。
兵官佐平。掌在外兵馬事。又外置六帶方。管十郡。其用法。叛逆者死。殺人者
以奴婢二人贖罪。官人受財及盜者。三倍追贓。餘與高麗同。武德四年。其王扶
餘璋遣使獻果下馬。與新羅世為仇讎。 

貞觀十六年。與高麗通和。以絕新羅入朝之道。太宗親征高麗。百濟懷二。數年
之間。朝貢遂絕。至顯慶五年八月十三日。左衛大將軍蘇定方討平之。虜其王義
慈。及太子崇。將校五十八人。送於京師。其國分為五部。統郡三十七。城二百。
戶七十六萬。至是以其地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等五都督。各統州縣。
立其酋長為都督。刺史縣令。命左衛郎將王文度為都統。總兵以鎮之。義慈事親
以孝行聞。友于兄弟。時人號為海東曾閔。及至京。數日病卒。葬于孫皓陳叔寶
墓側。至麟德三年已後。其地為新羅靺鞨所分。百濟之種遂絕。 

  新羅 

탂셟헟ꆣ놾�횮뗘ꆣ웤쯗틂럾ꆣ앣룟ک냙鷺싔춬ꆣ뛸뎯럾짐냗ꆣ뫃변즽짱ꆣ
蟸죋뛠뷰飣菉탕ꆣ꺐탕늻黩믩틶ꆣ훘풪죕ꆣ쎿웤죕ꆣ냝죕퓂맭짱ꆣ죋쏀ꆣ웤
쿈돶룟کꆣ캺貢쒸쟱莀횮웆룟ک튲ꆣ웤놊뛝놣컖뻚ꆣ驷맊蟸ꆣ웤쇴헟첖탂셟ꆣ 

폀믕풪쓪ꆣ탂셟췵뷰헦뗂듳웆냙鷺ꆣ잲쪹뷰램쏴臭뎯ꆣ죔뾗ퟷ컥퇔첫욽풊틔ꭉꆣ
뗛볎횮ꆣ냝램쏴黩듳뢮쟤ꆣ컥쓪ꆣ헦뗂ퟤꆣ룟ퟚ黩앥낧폀맢ꆣ쪹첫뎣쟤辈컄
쫕돖릝轴변횮ꆣ�뢮荸춬죽쮾ꆣ죔�빣빚뛾냙뛎ꆣ푴웤ퟓ뒺쟯쯃캻ꆣ 

酣풪쓪죽퓂ꆣ폖웆냙鷺뇸ꆣ잲쪹臭룦ꆣ 

쮷풪쓪ꆣ뒺쟯ퟤꆣ푴틔웤ퟓ램쏴쯃캻ꆣ죽쓪쯄퓂ꆣ푴틔탂셟蟸훃쇖훝듳뚼뚽لمح
뢮ꆣ죔쫚램쏴쇖듳뚼뚽뢮ꆣ뗂뛾쓪냋퓂ꆣ램쏴앣태뷲뚼뚽럶슡쏋냙鷺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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태뷲돇ꆣ웤쏋闸님탂셟횮轒ꆣ쫇躧랽훝듌쪷蒢죊�탂셟ꆢ냙鷺ꆢ떢셟ꆢ�
죋쯄蟸쪹ꆣ뢡몣컷�ꆣ틔뢰듳즽횮쿂ꆣ 

짏풪풪쓪뛾퓂ꆣ탂셟췵뷰램쏴볈뱻룟뻤ک엑췶횮놊ꆣ폖럢냙鷺맊뗘ꆣ잲뇸쫘횮ꆣ
뗛듳얭ꆣ푴쿷램쏴맙뻴ꆣ잲퓗뎼蒢죊�펑횮ꆣ죔틔램쏴뗜폒크虔췢듳貢�앒몣
뾤릫뷰죊蚖黩탂셟췵ꆣ镲죊蚖퓚뺩躟ꆣ푴쇮驷蟸틔듺웤탖ꆣ죊蚖탐훁훐슷ꆣ슄탂
셟붵ꆣ죊蚖쓋�ꆣ뛾쓪뛾퓂ꆣ쇖뗀탐�듳뾂맜蒢죊�듳웆탂셟횮놊웟훘돇뛸
�ꆣ탂셟쫇잲쪹죫뎯럼ퟯꆣ腋ꭉ랽컯ꆣ잰쿠賙ꆣ뗛迍뷰램쏴맙뻴ꆣ볈녍폐냙
鷺횮뗘ꆣ벰룟뻤ک쓏뺳ꆣ陼컷뱳뻅냙샯ꆣ쓏놱뱳튻잧냋냙샯ꆣ뷧菈훃짏솼뾵태
뷰커鵨쮷뗈훝ꆣ쯹�컯깡ꆣ黩화�횮ퟮꆣ 

튫풪쓪ꆣ램쏴ퟤꆣ잲쪹菔솢웤ퟓ헾쏷黩췵ꆣ죔퉵뢸맙뻴ꆣ 

觛뛾쓪ꆣ헾쏷ퟤꆣ菔솢웤ퟓ샭뫩黩췵ꆣ죽쓪ꆣ잲쪹臭뎯ꆣ웤쓪ꆣ샭뫩ퟤꆣ菔솢
웤뗜돧믹黩췵ꆣ죔쇮퉵탖�蟸듳貢�ퟳ놪듳貢�쇖훝뚼뚽ꆣ 

짱لمح죽쓪ꆣ쫚듳貢�ꆣ 

쿈쳬풪쓪ꆣ룄쏻앤맢ꆣ 

풪쪮쓪ꆣ잲쪹ꭉ랽컯ꆣ쪮뛾쓪ꆣ앤맢잲쪹ꭉ맻쿂뛾욥ꆢ얣هىꆢ죋薢ꆢ
뎯쾼벗ꆢ퇀ꆢ뱻벗ꆢ流ꆢ몣놪욤ꆢ뷰뗈ꆣ죔짏뇭홸ꆣ훁쪮뛾쓪ꆣ잲웤
뎼뷰커蓬臭�헽ꆣ벰커蓬�ꆣ붵闸�횮ꆣ폖쪹웤뗜뷰쯃ퟚ臭뎯ꆣ腋�랽컯ꆣ훁뛾
쪮튻쓪ꆣ볓앤맢貎몣�쪹ꆣ웤쓪ꆣ쏼첫荗쟤虔췢훃춬헽虔뷰쮼챭쪹탂셟ꆣ쮼챭
놾탂셟횮탐죋ꆣ릧뛸폐뙙ꆣ틲쇴쯞크ꆣ벰쫇캯틔돶붮횮죎ꆣ쟒뇣횮튲ꆣ잰쓪ꆣ뗛
�앤맢냗پ丹듆탛룷튻ꆣ벰ퟏ셟쁃엛ꆢ뷰벚웷컯ꆢ죰컄쁃빰셟ꆢ컥즫셟ꆢ빚빣ꆣ
릲죽냙뛎ꆣ훁쫇ꆣ앤맢잲쪹迄誩횾솮럮뇭홸ꆣ죔ퟠ蟸菈폐횥닝짺ꆣ꺋衄뛸ꭉꆣ
뛾쪮쓪ꆣ폖잲웤듳뎼뷰뛋뷟떤臭�헽ꆣ폖잲誩횾솮臭ꭉ랽컯ꆣ쫚횾솮앆짙쟤虔
췢훃춬헽虔ꆣ�북냙ꆣ쇴쯞크ꆣ뛾쪮죽쓪쪮튻퓂ꆣ잲迄뗜듳낢뷰훒쿠臭뎯ꆣ
쯀폚슷ꆣ�크캾쟤ꆣ뛾쪮컥쓪ꆣ앤맢ퟤꆣ웤ퟓ돐酣쯃캻ꆣ잲쪹臭룦ꆣ뗛떿쾧횮ꆣ
폖�첫ퟓ첫놣ꆣ쏼�짆듳럲탏ریال鑺앆짙쟤ꆣ췹웤蟸탐轴변菔솢횮뙙ꆣ훁뛾쪮냋
쓪ꆣ菔돐酣웞웓쫏黩탂셟췵ꆣ 

쳬貚죽�ꆣ돐酣ퟤꆣ쏼뗜醗펢쯃캻ꆣ죔퉵뢮荸춬죽쮾ꆣ뚼뚽ꆣ쇖훝듌쪷ꆣ볦
돖릝貎몣�쫂ꆣ쫇�쯄퓂ꆣ잲쪹홸뛷ꆣ腋ꭉ랽컯ꆣ쪮퓂ꆣ잲쪹臭�헽ꆣ쫚ퟳ쟥뗀
싊뢮虔췢쪷ꆣ�빇엛躧ꆣ럅��ꆣퟔ臭뎯ꆣ웟�ꆣ잲쪹ꭉ뷰벰쇹쪮뾂
늼ꆢ퇀ꆢ뱻뎯쾼벗ꆢ얣هىꆢ죋薢ꆣ 

貚醪뛾쓪ꆣ醗펢잲쪹뎯�ꆣ쫚웤쪹饺킣뙙늿짐闸ꆣ럅�ꆣ듳驶뛾쓪ꆣ醗펢ퟤꆣ菔
솢웤ퟓ재�黩췵ꆣ죽쓪뛾퓂ꆣ쏼艽늿색훐驷돧뺴볦뙒쪷훐�ꆣ돖릝菔쏼ꆣ폖菔재
�쒸黩첫ꆣ웟쓪ꆣ잲쪹뷰飋쪯臭�헽ꆣ쫚크캾虔췢짙쟤ꆣ럅�ꆣ냋쓪ꆣ잲쪹臭
뎯ꆣ腋ꭉ뷰얣هى퇀뱻뎯쾼벗뗈랽컯ꆣ붨훐쯄쓪ꆣ재�ퟤꆣ齯ퟓꆣ蟸죋솢웤짏
쿠뷰솼쿠黩췵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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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풪풪쓪ꆣ쫚솼쿠饺킣첫캾ꆣ뚼뚽ꆣ쇖훝듌쪷ꆣ貎몣�쪹ꆣ탂셟蟸췵ꆣ죔쇮釴
늿색훐쥷襟돖릝菔쏼ꆣ웤쓪ꆣ솼쿠ퟤꆣ솢짏쿠뷰뺴탅黩췵ꆣ쇮퉵웤맙뻴ꆣ솼쿠횮
迄탖뗜튲ꆣ쪮쯄쓪ꆣ뺴탅ퟤꆣ웤ퟓ쿈뺴탅췶ꆣ蟸죋솢뺴탅뗕豏駠횪蟸쫂뾡黩췵ꆣ
쪮쇹쓪ꆣ쫚뾡뢮荸춬죽쮾ꆣ饺킣첫캾ꆣ탂셟췵ꆣ쇮쮾럢색훐볦뙒쪷훐�떤
돖릝菔쏼ꆣ쏷쓪ꆣ훁鲆훝ꆣ슄뾡ퟤꆣ웤ퟓ훘앤솢ꆣ푴떤�ꆣ 

폀�풪쓪ꆣ푴잲뇸늿색훐풪벾랽ꆣ돖릝菔훘앤黩췵ꆣ 

풪뫍풪쓪쪮튻퓂ꆣ럅쯞크탂셟췵ퟓ뷰훒ꭉ驷놾蟸ꆣ죔볓풇쏘闸녏ꆣ죽쓪ꆣ잲쪹뷰
솦웦臭뎯ꆣ웤쓪웟퓂ꆣ솦웦짏퇔ꆣ�풪쪮쇹쓪ꆣ럮푴菔뎼맊훷뷰뾡黩탂셟췵ꆣ
쒸짪쫏黩첫ꆣ웞쫥쫏黩췵ꆣ菔쪹떤훁훐슷ꆣ횪뾡�ꆣ웤菔蕳�ꆣ퓚훐闸
쪡ꆣ뷱뎼�蟸ꆣ럼했쫚뎼틔驷ꆣꆣ뷰뾡뗈菔ꆣ틋쇮앆쯂훐闸쪡쫜ꆣ훁
쯂탻쫚앣뷰솦웦ꆣ쇮تمح驷蟸ꆣ죔�웤쫥辩镎ꆣ쇮놾蟸ힼ샽뵯ꆣ쯄쓪ꆣ잲쪹뷰
헤뗈臭뎯�ꆣ컥쓪ꆣ웤췵ퟓ뷰醗헂臭뎯�ꆣ웟쓪ꆣ훘앤ퟤꆣ솢웤쿠뷰辩镎黩췵ꆣ
잲쪹뷰닽쓏뗈룦낧ꆣ웟퓂ꆣ쫚辩镎뢮荸춬죽쮾ꆣ饺킣첫캾ꆣ돖릝듳뚼뚽ꆣ쇖
훝화�쫂ꆣ볦돖릝貎몣�쪹ꆣ짏훹蟸ꆣ탂셟췵ꆣ웞헽쫏菔黩ꆣ죔�첫퓗쿠뷰돧
뇳뗈죽죋ꆣ틠쇮놾蟸鳊뵯ꆣ볦쏼슚랽虔췢색鑺뙒쪷훐�듞춢돖릝轴변菔솢ꆣ틔
웤�ퟓ뷰쪿탅뢱횮ꆣ쪮튻쓪쪮튻퓂ꆣ웤죫뎯췵ퟓ뷰쪿탅뗈ꆣ폶邺훁돾훝چ돇
뽨뷧ꆣ뮴쓏릝뛈쪹샮틔슄ꆣ쫇驱ꆣ탂셟ꆣ웤놊튻냙웟쪮죋쟳쪳헣陼ꆣ쪮컥
쓪ꆣ잲쪹뎯�ꆣ 

酣뛾쓪쪮뛾퓂ꆣ잲쪹뷰훹뎯�ꆣ 

貚驶풪쓪ꆣ웤췵ퟓ뷰臭뎯ꆣ볦돤쯞크ꆣ 

첫뫍쯄쓪ꆣ辩镎ퟤꆣ컥쓪쯄퓂ꆣ푴틔탂셟췵뷰뺰믕黩뢮荸춬죽쮾ꆣ饺킣첫캾ꆣ
쪹돖릝듳뚼뚽ꆣ쇖훝화�쫂ꆣ볦돤貎몣�쪹ꆣ뺰믕쒸飣쫏ꆣ탻菔黩첫ꆣ웞웓
쫏菔黩ꆣ첫ퟓퟳ홉뗂볦뙒쪷훐�풴볅ꆣ돖릝轴변菔솢퇉ꆣ 

돉풪쓪ꆣ웤췵ퟓ뷰셸臭홸뛷ꆣ볦쯞크ꆣ뛾쓪쯄퓂쪮튻죕ꆣ럅��ꆣ�컯폐닮ꆣ
컥쓪쯄퓂ꆣ앆쯂ퟠ탂셟蟸룦낧ꆣ웤�ퟓ벰쓪鵍뫏驷蟸豗짺뗈ꆣ릲튻냙컥죋ꆣ腋
럅�ꆣ 

闾닽풪쓪웟퓂ꆣ驷蟸탂셟맙ꆣ잰죫탂셟탻캿뢱쪹ꆣ잰돤莼훝뚼뚽뢮쮾ꆣ�빰
듼뷰쟤ꆣ뿉ퟍ훝쪷ꆣ 

唐會要卷九十六 

  契丹 

契丹居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之故地。君長姓大賀氏。勝兵四萬三千人。分
為八部。好與奚鬥。死無服紀。子孫死。父母晨夕哭。父母死。子孫不哭。餘風
俗與突厥同。武德二年二月。遣使貢名馬豐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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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二十二年。酋長窟哥等部落咸請內附。又契丹有別部酋帥孫敖曹者。武德四
年。與靺鞨酋長突地稽俱請內附。詔令當州城傍安置。至曾孫萬榮。通天元年中。
與妹婿李盡忠殺營州都督趙文翽。據營州作亂。盡忠則窟哥之婿也。則天大怒。
更號萬榮為萬斬。更號盡忠為盡滅。尋自稱無上可汗。以萬榮為大將。及盡忠死。
萬榮領其眾。上初令曹仁師討之。全軍敗績。又令王孝傑繼之。孝傑沒於陣。攻
陷冀州。俄為奚及突厥掩擊其後。張九節設伏以擊之。遂單馬潛遁。為其奴斬之。
開元二年。李盡忠從父弟失活請歸款。復封失活為松漠都督。授左金吾衛大將軍。
仍於其府置靜析軍。五年十二月。以東平王外孫楊元嗣女為永樂公主。出降。失
活親迎之。夜遣諸親高品及兩蕃大首領觀花燭。六年。失活卒。元宗為之舉哀。
贈特進。冊立其從父弟娑固為松漠郡王。十年十一月。娑固與公主來朝。宴於內
殿。及歸。娑固衙官可突於勇悍得眾。娑固欲除之。而事泄。可突於攻之。娑固
奔營州。可突於立娑固從父弟鬱於為主。鬱於遣使謝罪。元宗復冊立鬱於。令襲
娑固之位。仍赦可突於之罪。至十年。鬱於朝。請婚。又封餘姚縣主長女慕容氏
為燕郡公主以妻之。封鬱於為松漠郡王。授左金吾員外大將軍。兼靜析軍經略大
使。鬱於死。立其弟咄於。襲其官爵。復以燕郡公主為妻。十三年。咄於復與可
突於相猜阻。攜公主來奔。改封遼陽郡王。國人立其弟邵固。其冬。邵固詣行在。
從至東嶽。詔授左羽林員外大將軍。改封廣化郡王。仍封宗室外甥陳氏女為東光
公主以妻之。十八年。邵固為可突於所殺。以其眾降突厥。東光公主走投平盧。
詔遣使信安王禕。幽州長史薛楚玉等討之。皆不克。二十二年六月。幽州節度使
張守珪大破之。遣使獻捷。敕曰。邊境為患。莫甚于林胡。朝廷是虞。幾煩於將
帥。積年逋誅。一朝翦滅。則東方之蟊賊。寖以廓清。河朔之民人。差寬征戍。
此皆上憑九廟之靈。下仗群帥之功。今具凱旋。敢不以獻。宜擇日告九廟。所司
准式。其年十一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發兵討契丹。斬其王屈列。及其大臣可突
于等。傳首東都。餘眾及叛奚皆散走山谷。立其酋長李過折為契丹王。仍授特進。
封北平郡王。其年。過折又為可突於黨泥禮所殺。惟一子刺乾。走投安東獲免。
拜左驍衛將軍。自後與奚王朝貢歲至。蕃禮甚備。至貞元四年。復犯我北鄙。幽
州以聞。九年十二月。遣使朝貢。十年正月。遣使朝貢。其年二月敕。幽州道入
朝契丹大首領悔落拽何等五人。並可果毅都尉。次首領王下詔活薛於君等一十六
人。並可別將。放還國。十一年十月。契丹大首領熱蘇等二十五人來朝。 

元和元年。遣使朝貢。八年十一月。契丹大首領悔落鶻劣來朝。十年十一月。契
丹遣使悔落饒等二十九人來朝貢。十二年十一月。契丹首領介落等朝貢。以告身
十九通賜其貴人。 

太和九年十一月。契丹大首領二十九人來朝。賜物各有差。 

開成元年十一月。契丹大首領涅列壞等三十一人來朝。四年十二月。契丹大首領
薛葛等三十人來朝。 

會昌二年九月制。契丹新立王屈戍。可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
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契丹新立王屈戍等雲。契丹舊用迴鶻印。今懇請當道聞奏。
乞國家賜印。伏望聖慈允許。敕旨。宜依。仍以奉國契丹之印為文。 

  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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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蓋匈奴之別種。所居亦鮮卑之故地。即東胡之界也。勝兵三萬。分為五部。
每部置俟斤。風俗與突厥同。通天年中。契丹叛。奚亦臣屬突厥。兩國常為表裏。
號為兩蕃。景雲元年。其王李大酺遣使貢方物。 

開元五年。大酺入朝。為饒樂郡王。仍授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詔封外生女為固
安公主以妻之。其年。大酺與契丹首領李失活來朝。請於柳城復置營州。許之。
大酺卒。弟魯蘇立。十年。詔魯蘇襲其兄官爵。又封咸安公主女韋氏為東光公主
以妻之。十四年。改封魯蘇為奉誠王。後為契丹衙官可突於脅附突厥。魯蘇走投
榆關。移其部落於幽州界安置。明年。信安王禕降。其酋李詩。以其地置歸義州。
因以王詩。詩死。其子延寵又叛。為幽州張守珪所困。復降。封懷信王。以宗室
出女楊為宜芳公主妻之。延寵殺公主。復叛。詔立它酋婆固為昭信王。仍授饒樂
都督。自大歷後。朝使繼至。 

元和四年七月。奚及室韋寇振武。五年四月。幽州奏。破奚六萬餘眾。 

太和元年。其王饒樂府都督襲歸誠王梅落來朝。加檢校司空。放還蕃。五年。以
奚首領索低為左衛將軍同正。充檀薊兩州遊奕兵馬使。仍賜姓李氏。八年。遣使
朝貢。十一年。遣使獻名馬。是後每歲至。至今朝貢不絕。或歲中三至。故事。
嘗以範陽節度使為押奚契丹兩蕃使。自至德後。藩臣多擅封壤。朝廷優容之。俱
務自完。不生邊事。故二蕃亦少為寇。其每歲朝賀。常各遣數百人。至幽州。則
選其酋長三五十人赴闕。引見於麟德殿。賜以金帛遣還。餘皆駐而館之。率以為
常。 

  室韋 

쫒헟ꆣ웵떤횮葥띎ꆣ뢽춻�ꆣ폃뷇릭韼쪸ꆣ폈짆짤ꆣ镲뻛룪ꭃꆣ쫂꺅뛸즢ꆣ
웤죋췁훸ꆣ齯�뚐ꆣ죋ꂿ샧틔띎ꆣ폖내쯥闸쫒펛ꆣ쫒폐컥늿실ꆣ튻쓏쫒ꆣ
뛾놱쫒ꆣ죽삏쫒ꆣ퓚놱쫒횮놱ꆣ쯄짮쒩쫒ꆣ퓚놱쫒횮컷놱ꆣ컥듳쫒
ꆣ퓚쫒붨뫓횮쓏ꆣ짮쒩쫒횮컷놱ꆣ쯥闸풻ꆣ듳쫒횮췢ꆣ쏻ퟖ룄틗ꆣ늻뿉
풔쾤ꆣ춻�즳삏셟뿉몹뎣틔췂췍엋?뵹횮ꆣ쥷腋웵떤횮葥띎튲ꆣ웤쓏헟黩웵떤ꆣ
퓚놱헟첖쫒ꆣ쓏쫒퓚웵떤놱죽잧샯ꆣ캺闸ꆣퟔ웵떤슷붛쮮쥷ꃙퟓ즽ꆣ
웤즽훜믘죽냙샯ꆣ폖붛쟼샻쮮ꆣ쪼떽웤蟸ꆣ췁뗘놰鷱ꆣ훁쿄葴틆쿲컷ꆣ�띙뻃貦
뛾즽ꆣ뛠닝쒾쟝ꭆꆣ폖뛠컃ꆣ죋뷔뎲뻓ꆣ틔뇜웤뮼ꆣ鵵럖黩뛾쪮컥늿ꆣ웤
쟵躛첖쒪늻鵍�ꆣ쯀葴ퟓ뗜듺횮ꆣ齯쯃葴鏱�뫀뛸솢횮ꆣ념틂럾ꆣ앣웵떤춬ꆣ
돋얣�ꆣ�쥚黩쫒ꆣ죧춻�髖�횮ꃮꆣ뛉쮮葴쫸킽黩? ꆣ믲폐틔욤黩훛헟ꆣ葴
뾗닝黩ꆣ뵙쁋黩�ꆣ貋葴쟼쒾黩쫒ꆣ틔�쥚뢲횮ꆣ틆葴�틔탐ꆣ틔�욤黩쾯ꆣ
뺎쒾뷥횮ꆣ髢뫲뛠몮ꆣ쳯쫕짵놡ꆣ齯퇲짙뛠�얣ꆣ퇔핚앣쿠춨ꆣ믩볞횮램ꆣ
뛾볒쿠푓ꆣ탶�녉譄돖좥ꆣ좻쯍얣黩울ꆣ譄죋늻퓙볞ꆣ틔黩쯀죋횮웞ꆣ틔
릲뻓ꆣ늿실릲黩듳엯ꆣ죋쯀ꆣ훃賆웤짏ꆣ뻓蛊죽쓪ꆣ웤蟸齯ꆣ좡뵯룟کꆣ쓏
쫒놱탐쪮튻죕ꆣ훁놱쫒ꆣ럖黩뻅늿실ꆣ웤쟾躛첖웲틽쒪ꆣ髢뫲ퟮ몮ꆣ뚬
葴죫즽ꆣ뻓톨훐ꆣ얣탳뛠菶쯀ꆣ승ꆣ짤ꭃ黩蓕ꆣ뇹魝쮮훐ꆣ뛸빗짤ꆣ
뗘뛠띥톩ꆣ釖쿝뿓�ꆣ쒾뛸탐ꆣ쯗뷔늶黩顉ꆣ맚틔뫼뫑ꆣ틂틔욤ꆣ폖놱탐
잧샯ꆣ훁삏쫒ꆣ틀뫺늼즽뛸힡ꆣ죋놊뛠놱쫒ꆣ늻횪黩軗늿실ꆣ폃飥욤쥷컝ꆣ
웤춬놱쫒ꆣ迄삏쫒컷쯄죕탐ꆣ훁짮쒩쫒ꆣ틲쮮黩첖튲ꆣ뚬퓂톨뻓ꆣ틔
뇜첫횮髢튲ꆣ폖컷놱钵잧샯ꆣ훁듳쫒ꆣ辽슷ퟨꆣ퇔핚늻춬ꆣ폈뛠벰쟠쫳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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놱쫒ꆣ캺커뚨ꆣ쯥믊듳顉훐ꆣ腋잲쪹�ꭉ듳쳆ꆣ폐뻅늿퇉ꆣ쯹홞蹘컷쫒ꆣ
즽놱쫒ꆣهى쫒ꆣ듳죧헟쫒ꆣ킡죧헟쫒ꆣ졮쫒ꆣ푇놱쫒ꆣ쫒
ꆣ腋퓚쇸돇뾤횮陼놱ꆣ뷼헟죽잧컥냙샯ꆣ�헟쇹잧뛾냙샯ꆣ뷱쫒ퟮ컷앣�縉
뷓뷧헟ꆣ폐黵쯘만늿실ꆣ꺔뻓뻣�늴횮컷쓏ꆣ듎陼폐틆죻魝늿실ꆣ듎陼폖폐죻
횧늿실ꆣ듋늿실폐솼ꆣ죋釴틠뛠ꆣ뻓뫓횮쓏ꆣ웤뫓뇋쯗홞횮퇠횧뫓ꆣ폖폐뫍
뷢늿실ꆣ듎陼폖폐黵셟흯늿실ꆣ튻쏻黵셟鲆ꆣ풪캺홞횮黵실ꆣ뻓쒥쥷ꪚ즽놱뫓
횮苈ꆣ듋늿실ퟔ캺듳커헦뻽쯄쓪ꆣ驶놱تحج훜쯥벰커뗂틑ꆣ뎯�늻뵞ꆣ폖폐قمح뙙
늿실ꆣ앣黵셟흯좮퇀뛸뻓ꆣ폖陼놱폐즽놱쫒ꆣ폖폐킡죧헟쫒ꆣ폖놱폐졮쫒
ꆣ陼폖폐蹘컷쫒ꆣ폖陼쓏훁هى쫒ꆣ듋늿실뇸辊ꆣ죋釴틠뛠ꆣ陼놱앣�誥
뷓ꆣ蹘컷쫒놱ꆣ폖폐푇놱횧쫒ꆣ듋늿실킣킡ꆣ黵셟흯횮陼놱냙텙ꆣقمح뫓횮
놱ꆣ폐맅黵취횮�죋ꆣ뷱틠ퟔ띑黵취蟸ꆣ커뗂�퍞훐ꆣ틠잲쪹뎯�ꆣ웤蟸놱듳즽
횮놱ꆣ틠폐듳쫒늿실ꆣ웤늿실냸췻붨뫓뻓ꆣ웤뫓풴돶춻�陼놱뷧뻣�늴뗘ꆣ쟼
쟺陼쇷ꆣ붛컷쫒뷧ꆣ폖陼붛듳쫒뷧ꆣ폖陼붛쏉�쫒횮놱ꆣ슷떤쫒횮쓏ꆣ
폖陼쇷앣قمح뫓뫶몹뫓뫏ꆣ폖陼붛쓏뫚쮮횮놱ꆣ놱뫚쮮횮쓏ꆣ陼쇷힢몣ꆣ
黵취陼쓏죽냙샯ꆣ폖폐陼쫒늿실ꆣ퓚走풽뫓놱ꆣ웤뫓陼쓏쇷앣قمح뫓뫏ꆣ 

커뗂냋쓪ꆣ잲쪹뎯�ꆣ 

풪쳬貚훐ꆣ쎿钵쪮驱튻잲쪹臭뎯ꆣ벰�욤뗈컯ꆣ 

�풪냋쓪쪮뛾퓂ꆣ쫒뚼뚽뫍뷢鿡쯘뗈튻쪮죋臭뎯�ꆣ 

첫뫍컥쓪훁냋쓪ꆣ랲죽잲쪹臭뎯�ꆣ뻅쓪쪮뛾퓂ꆣ쫒듳뚼뚽낢훬뗈죽쪮죋臭뎯
�ꆣ 

돉풪쓪쪮뛾퓂ꆣ쫒듳뚼뚽낢훬뗈臭뎯ꆣ�컥쪮욥ꆣ쯄쓪헽퓂ꆣ짏뙒뗂뗮ꆣ
貦죫뎯�헽쫒낢훬뗈쪮컥죋ꆣ웤쓪쪮뛾퓂ꆣ쫒듳뚼뚽땷콸뗈죽쪮죋臭뎯�ꆣ 

闾닽뛾쓪쪮뛾퓂ꆣ짏뙒뗂뗮ꆣ틽튊쫒듳쫗뚼뚽鿡햓뗈쪮컥죋ꆣ퇧�폐닮ꆣ 

쿌춨풪쓪헽퓂ꆣ짏뙒ퟏ뗮쫜뎯ꆣ貦쫒쪹ꆣ 

  靺鞨 

靺鞨者。蓋肅慎之地也。後魏謂之勿吉。凡有數十部落。各有酋長。而黑水靺鞨
最處北方。尤稱勁捷。性兇悍。無憂戚。無文字。其畜宜豬。食其肉而衣其皮。 

武德二年。其部酋長突地稽遣使朝貢。以其部置燕州。初。突地稽朝煬帝於江都。
屬化及之亂。間行歸柳城。至是通使。拜突地稽為總管。貞觀初。高開道引突厥
來攻幽州。突地稽力戰有功。拜左衛將軍。賜姓李氏。封耆國公。尋卒。子謹行
武力絕人。麟德中。累遷營州都督。右領軍大將軍。為積石道經略大使。上元三
年。大破吐蕃眾數萬於青海之上。降璽書勞。仍賜燕國公。永淳元年卒。贈幽州
都督。陪葬乾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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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朝貢。以其地為黑水州。自後或酋長自來。或遣使朝
貢。每歲不絕。其白山部素附於高麗。因收平壤後。部眾多入於中國。洎咄安居
骨室等部。亦因高麗破後。奔散微弱。今無聞焉。縱有遺人。並為渤海編戶。唯
黑水部全盛。分十六部落。以南北為稱。開元十年。安東都護薛泰。請于黑水靺
鞨內置黑水軍。續更以最大部落為黑水府。仍以其首領為都督。諸部刺史隸屬焉。
中國置長史。就其部落監領之。十六年。其都督賜姓李氏。賜名獻誠。授獻誠雲
麾將軍。兼黑水經略使。仍以幽州都督為其押使。自此朝貢不絕。舊說黑水西北
有思慕靺鞨。正北微東十日程。有郡利靺鞨。東北十日程。有窟說靺鞨。亦謂之
屈說。東南十日程。有莫曳皆靺鞨。今黑水靺鞨界南。與渤海國顯德府。北至小
海。東至大海。西至室韋。南北約二千里。東西約一千里。其國少馬。國人能步
戰。士多貂鼠皮尾骨咄角白兔白鷹等。初。上謂侍臣曰。靺鞨遠來。蓋突厥服之
所致也。昔周宣之時。獫狁孔熾。出兵驅逐。比之蚊蚋。議者以為中策。漢武帝
北事匈奴。中國虛竭。議者以為下策。秦始皇北築長城。人神怨憤。議者以為無
策。然則自古以來。其無上策乎。朕承隋之弊。而四夷歸伏。無為而治。得非上
策乎。禮部侍郎李百藥進曰。陛下以武功定四海。以文德綏萬物。至道所感。格
於天地。斯蓋二儀降福。以祚聖人。豈與周漢失策。較其長短哉。太宗大悅。其
拂? 鐵利等諸部落。自國初至天寶末。亦嘗朝貢。或隨渤海使而來。唯郡利莫曳
皆三兩部未至。及渤海浸強。黑水亦為其所屬。 

  渤海 

渤海靺鞨。本高麗別種。後徙居營州。其王姓大氏。名祚榮。先天中。封渤海郡
王。子武藝。 

貞元八年閏十二月。渤海押靺鞨使楊吉福等三十五人來朝貢。十年二月。以來朝
渤海王子大清允為右衛將軍同正。其下拜官三十餘人。十一年十二月。以靺鞨都
督密阿古等二十二人。並拜中郎將。放還蕃。至十四年三月。加渤海郡王。兼驍
衛大將軍。忽汗州都督。大嵩璘。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冊為渤海郡王。
依前忽汗州都督。初。嵩璘父欽茂。以開元二十六年襲其父武藝忽汗州都督。渤
海郡王。左金吾大將軍。天寶中。累加特進。太子詹事。寶應元年。進封欽茂為
渤海郡王。大歷中。又累拜司空。太尉。及嵩璘嗣位。但受其郡王將軍。嵩璘遣
使敘理。故加冊命焉。至元和元年。以渤海郡王大嵩璘男元瑜為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秘書監。忽汗州都督。依前渤海國王。七年十二月。遣使朝貢。八年。又遣
使朝貢。十年二月。黑水酋長十一人朝貢。十一年三月。渤海靺鞨遣使朝貢。賜
其使二十人官告。 

  鐵勒 

鐵勒者。本匈奴之別種。武德初。有薛延陀。契苾。迴紇。都播。骨利幹。多覽
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部。思結。斛薩。奚。結阿跌。白霫等。散在磧北。
皆鐵勒之部內。諸部隋大業中。西突厥處羅可汗強盛。鐵勒諸部皆臣之。後處羅
徵稅無度。鐵勒相率而叛歸。及頡利政亂。皆屬于薛延陀。貞觀二十年。既破延
陀。太宗幸靈州。次涇陽頓。鐵勒迴鶻。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
阿跌。契丹。奚。渾。斛薩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貢。奏稱延陀可汗。不事大國。
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為主人。自死敗。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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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逐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漢官司。養育奴等。太宗以破延陀。
欲遂空漠庭。見其使至。甚悅。遣黃門侍郎褚遂良引於縣廳。浮觴積胾以禮之。
夜分乃已。異日。召鐵勒等並入行宮。張樂以宴之。拜為郎將。及昭武校尉等官。
乃降璽書勞其酋長。及齎綾錦等。以將厚意。仍遣與乘輿會於靈州。並使右領軍
中郎將安永壽往報焉。十一月。太宗至靈州。鐵勒諸部俟斤頡利發等諸姓至靈州
數千人。鹹請列其地為州縣。又曰願得天至尊為奴等作可汗。子孫嘗為天至尊作
奴。死無恨。於是北荒悉平。太宗為賦詩以敘其事。公卿咸請勒於石。從之。二
十一年正月。鐵勒。迴紇。俟利絃等諸姓。並同詣闕朝見。太宗親賚以緋黃瑞錦。
及標領袍。鐵勒等睹而驚駭。以為未嘗聞見。捧戴拜謝。盤叫於塵埃中。及還蕃。
太宗禦天成殿。陳十部樂而遣之。麟德中。餘黨復叛。 

乾封元年三月。鐵勒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大將軍鄭仁泰。左武衛大將軍薛仁貴。
破鐵勒之眾於天山。初。泰等將發京。內宴以餞之。積甲於殿前。令仁貴試之。
帝曰。古之善射。能有穿七劄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徹之。帝大驚賞。更取
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眾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
三人。其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為後患。並坑殺之。更就磧北安撫餘眾。擒其
偽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是後遂絕
邊患。 

  薛延陀 

薛延陀者。自雲本姓薛氏。其先擊滅延陀而有其眾。因號薛延陀。其風俗與突厥
同。延陀乙夫缽之孫曰夷男。率其部落七萬帳。附於頡利。頡利亂。磧北諸姓多
歸夷男。共推為可汗。 

貞觀二年。太宗使喬師望冊為真珠毗伽可汗。贈之鼓纛。大喜。遂建庭於大漠之
北。鬱督軍山下。三年。遣其弟繞特勒來朝。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汝所有
部。有大罪斬之。小罪鞭之。及平頡利。夷男東反故國。建庭于都尉犍北山猶邏
河之南。即古匈奴之故地。勝兵二十萬。仍立其子為南北部。太宗恐其太盛。冊
其子皆為小可汗。外示優崇。實欲分其勢也。會朝廷立李思摩為可汗。處其部眾
於漠南之北。夷男心不悅。 

十五年。太宗將有事太山。夷男謀於國曰。天子東封。士馬皆集。我乘此擊思摩。
若拉朽耳。因命其子大度設勒兵二十萬寇白道川。詔李勣薛萬徹討之。大敗其眾。 

十六年。遣使謝罪請婚。許妻以新興公主。仍令備親迎之儀。太宗欲幸靈武以會
之。夷男竟後期不至。乃絕其婚。太宗以其數與思摩交兵。乃降? 書責讓之。又
謂其使曰。語爾可汗。我父子並東征高麗。汝若能寇邊者。但當來也。可汗遣使
致謝。請發兵來助。太宗答以優詔而止其兵。及太宗拔遼東謝城。破駐蹕之陳。
降高延壽。聲震戎狄。而莫離支潛令靺鞨誑惑延陀。啗以厚利。延陀氣懾不敢動。
太宗在安市城。謂邊臣曰。以我量之。夷男其死矣。聞者莫測。俄然真珠毗伽可
汗死。其少子四葉護殺其兄突利失可汗而自立。是謂頡利俱利薛娑多彌可汗。而
車駕尚在遼東。邊境闕備。遂發兵寇夏州。執失思力擊敗之。多彌可汗輕騎遁走。
部內騷然矣。多彌可汗馭下少恩。廢其父時貴臣。任己親暱。多所殺戮。其下不
附。國中震恐。皆不自安。時太宗別令校尉宇文法詣烏羅。護靺鞨部。適遇延陀



唐会要 

 811

阿波設比於東境。法令率靺鞨進擊破之。阿波設謂其國人曰。唐兵至矣。其眾轉
相驚擾。如是二旬。諸部大亂。多彌可汗與數十騎往投阿史那時健部落。尋為迴
紇所殺。宗族殆盡。其餘尚存五萬。竄於西域。而立真珠毗伽可汗猶子咄摩支為
酋帥。乃去可汗之號。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使兵部尚書崔敦禮。英國
公李勣就安輯之。太宗謂曰。叛則擊之。勣等既至。咄摩支惶駭不知所為。潛謀
拒戰。持兩端。勣因縱兵遣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二萬餘人。後咄摩支入
朝。拜為右武衛將軍。及卒。太宗為發哀。初。延陀請以其庶長子曳莽為突利失
可汗。居東方。所統者雜種。嫡子拔灼為四葉護可汗。居西方。所統者皆延陀。
詔許之。並禮以冊之。曳莽自知非正嫡。部落又少。意常不協。性又疏擾。而輕
用兵。白道之役。即曳莽倡首。拔灼二之。夷男之卒。皆來會葬。焚屍卒哭。曳
莽懼拔灼圖己。先還。拔灼引兵自後襲殺之。延陀以貞觀初建衙於磧北。歷三主。
凡二十年。李勣崔敦禮滅之。 

總章二年十二月。延陀部落餘眾擾亂。詔發突厥進襲。至烏羅德健山。大破之。 

唐會要卷九十七 

  吐蕃 

吐蕃者。在長安西八千里。本漢西羌之種也。不知有國之所由。或雲南涼禿髮利
鹿孤之子曰樊尼。國滅之後。西奔於羌中。建國。為眾所懷。故姓窣勃野。或雲
以禿髮為國號。語訛謂之吐蕃。歷魏及隋。隔闊諸羌。未通中國。號其王為贊普。
自中國出鄯城五百里。過烏海。入吐穀渾部落。彌多彌蘇毗及白蘭等國。至吐蕃
界。其國風雨雷電。每隔日有之。盛夏氣如中國。暮春之月。山有積雪。地有冷
瘴。令人氣急。不甚為害。其俗重漢繒而貴瑟瑟。男女用為首飾。其君長或居拔
布川。或居邏婆川。有小城而不居。坐大? 帳。張大拂廬。其大可容數百人。兵
衛極嚴。而衙府甚狹。俗養牛羊取乳酪供食。兼取毛為褐而衣焉。不食驢馬肉。
以麥為麵。人死。殺牛馬以徇。取牛馬頭周壘於墓上。其墓正方。壘石為之。狀
若平頭屋焉。其臣與君自為友。號曰共命人。其數不過五人。君死之日。共命人
皆日夜縱酒。葬日。於腳下刺血。出盡及死。便以殉葬。又有親信人。用刀當腦
縫鋸。亦有將四尺木。大如指。刺兩肋下。死者十有四五。亦殉葬焉。設官。父
死子代。絕嗣則近親襲焉。非其種類。輒不相代。其官章飾有五等。一謂瑟瑟。
二謂金。三謂金飾銀上。四謂銀。五謂熟銅。各以方圓三寸褐上裝之。安膊前。
以辨貴賤。其戰必下馬列行而陣。死則遞收之。終不肯退。槍細而長於漢者。弓
矢弱而甲堅。人皆用劍。不戰亦負劍而行。其驛以鐵箭為契。其箭長七寸。若急
驛。膊前加一銀鶻。有草名速古芒。葉二寸。狀若斜蒿。有鼠尾長於常鼠。其國
禁毀鼠。殺之者加其罪。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裏。東南流入蠻。與
西洱河合流而東。號為漾鼻水。又東南出會川。為瀘水焉。自赤嶺至邏婆川。絕
無樹木。唯有楊柳。人以為資。國置大論。統理國事。無文字。刻木結繩為約。
徵兵用金箭。寇至舉燧。與臣下一年一小盟。用羊狗獮猴。三年一大盟。用犬馬
牛驢。以麥熟為歲首。其國都號為邏些城。用法則嚴整。議事則自下而起。因人
所利而行之。此其所以強且久也。重壯賤老。母拜於子。重兵死。惡病終。以累
世戰沒者以為甲門。臨陣奔逃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其贊普弄讚。
雄霸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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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八年九月。朝貢使至。十四年。遣其相祿東贊致禮。請婚姻。獻金五千兩。
自餘寶玩數百事。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妻之。弄讚至柏海。親迎於河源。見王人。
執子婿之禮甚恭。而歎大國禮儀之美。俯仰有媿沮之色。及與公主歸國。謂所親
曰。我祖父未有通婚上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為幸實多。當為公主築一城。
以誇示後代。遂築城立棟宇以居處焉。公生惡其赭面。弄讚令國中權且罷之。身
釋? 裘。襲紈綺。漸慕華風。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
字之人。典其表疏。上征遼還。獻大鵝。黃金鑄成。高七尺。可受酒三斛。高宗
即位。拜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致書於長孫無忌雲。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
忠之心者。當勒兵以往。並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進封賓
王。因請蠶種及造酒碾磑紙筆之匠。並許之。 

永徽元年弄讚卒。其子早卒。立其孫。立年幼。國事皆委祿東贊。祿東姓築氏。
有謀略。初。太宗許降文成公主。東贊來迎。召見。顧問進對。合旨。乃拜為右
衛大將軍。又以琅邪公主孫女妻之。東贊辭曰。臣本國有婦。父母所聘。情不忍
乖。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安敢妄婚。上嘉之。東贊有子五人。長贊悉若。早卒。
次欽陵。三贊婆。四悉多於。五勃論。及東贊死。欽陵兄弟復專其國。 

通天元年。薛仁貴為欽陵所敗於大非川。 

上元二年。李敬元又敗於青海。欽陵多居中。諸弟分鎮方面。贊婆則專在東境。
與中國為鄰。三十餘年。恆為邊患。 

儀鳳三年。上以李敬元初敗。吐蕃為患轉甚。召侍臣曰。吐蕃小醜。屢犯邊境。
置之則疆埸日駭。圖之則未聞上策。宜論其得失。各書所懷。給事中劉景先曰。
攻之則兵威不足。鎮之則國力有餘。且撫養士卒。守禦邊境。中書舍人郭正一曰。
吐蕃作梗。年歲已深。興師不絕。非無勞費。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窮巢穴。
臣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立烽候。勿令侵掠。待國用豐足。一舉而滅之。給
事中皇甫文亮曰。且令大將鎮撫。畜養將士。仍命良吏營田。以收糧儲。必待足
兵足食。方可以舉而取之。上曰。宿將舊人。多從物故。自非投戈俊傑。安能克
滅兇渠。中書舍人劉禕之曰。臣觀自古聖主明君。皆有夷狄為梗。今吐蕃憑陵。
未足為恥。願暫戢萬乘之威。以寬百姓之役。給事中楊思忠曰。聖人禦物。貴在
從時。今兇寇不能懷德。未肯畏威。和好之謀。臣謂非便。中書侍郎薛元超曰。
臣以為敵不可縱。縱敵則患生。邊不可守。守邊則卒老。不如料簡士卒。一舉滅
之。上顧謂黃門侍郎來恆曰。李勣已後。實無好將。當今以張虔勗紀及善等差為
優耳。恆曰。昨者洮河兵馬。足堪制敵。但為諸將失於部分。遂無成功。今無好
將。誠如聖旨。 

聖歷二年。贊普器弩悉弄年漸長。不平。乃與大臣論巖密計去之。召欽陵。執其
親黨二千餘人殺之。欽陵自殺。 

神龍元年。其贊普器弩悉弄卒。其子棄肆蹜贊嗣位。贊時年七歲。使來告喪。中
宗為之舉哀。廢朝一日。俄而棄肆祖母。遣使獻金二千兩。為棄肆求婚。中宗以
所養雍王女降嫁之。自是頻歲貢獻。然亦時犯西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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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龍四年來請婚。以左衛大將軍楊矩為送金城公主使。後矩為鄯州都督。吐蕃厚
賂之。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之邑。矩遂奏與之。吐蕃既得九曲。其
地肥良。又與唐境接近。自後復叛。楊矩懼。飲藥而死。 

先天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吐蕃遣使來朝。 

開元二年五月。吐蕃宰相坌達延陀獻書於宰相曰。兩國地界。事資早定。界定之
後。然後立盟。其月。吐蕃使其宰相尚欽藏及禦史名悉獵來獻盟書。元宗禦承天
門樓。命有司引見。置酒於內殿宴遣之。其月。坌達延陀率眾侵我渭源。帝下制
親征。會薛訥遇賊數萬眾。戰於武階驛。大破之。乃罷。自五年至十年。凡八來
朝。並貢方物。十三年。遣使來賀。不許。 

十七年。復遣使來朝。詔忠王及皇甫惟明及內侍張元方使於吐蕃。惟明既見贊普
及公主。皆欣然請和。盡出貞觀以來敕書。以示惟明。及遣其重臣名悉獵隨惟明
入朝。贊普既獻寶。公主又獻盤雜盞器等物。悉獵頗曉書記。先是。迎公主至長
安。當時朝廷。皆稱有才辨。及引入賜宴。與語。甚禮之。詔禦史大夫崔琳充使
宣諭。於赤嶺各樹分界之碑。約不相侵。 

二十一年二月。金城公主上言。請以今年九月一日。樹碑於赤嶺。定蕃漢兩界。
時李暠使於蕃。金城度其還期。當在暮秋。故有是請。及樹之日。詔張守珪李行
褘與其使莽布支同訖其事。是月。遣其大臣屬盧論莽藏來朝。及獻方物。自二十
二年。每歲遣使賀正。並貢獻。至二十九年七月。金城公主薨。遣使告哀。仍請
和。不許。使到數月。始命有司為公主於光順門發哀。輟朝三日。天寶中。連事
西討。進收黃河九曲。拔其石堡城。 

至德二載三月。復遣使請和。且助國討逆。詔遣南巨川報之。明年二月。又遣使
來朝。復請盟。詔從之。大歷元年至十年。七來朝貢。十三年正月。遣將馬重英
率眾四萬侵靈州。奪我水口。填漢渠禦史渠。以弊屯田。 

建中元年正月。入蕃使太常少卿韋倫至。自大歷已後。吐蕃陷我河隴諸州。聘使
前後數輩。皆留之不遣。邊上每俘獲其人。亦令中官部統。徙之江嶺。德宗初即
位。務以德綏遠方。徵其俘囚五百人。給衣一襲。使韋倫給還其國。與之約和。
仍敕邊將無得侵伐。吐蕃始聞歸其人。不之信。及蕃俘入境。部落皆畏威懷惠焉。
又命倫為太常卿。復使吐蕃。其年十二月。倫至自蕃中。與其宰相論欽明思等五
十五人皆至。獻其方物。吐蕃見倫再至。甚歡。既就館。聲樂以娛之。留九日而
旋。兼遣其渠帥報命。倫一歲再往絕域。戎夷奉教。無此之速也。 

二年三月。以萬年縣令崔漢衡為殿中少監。持節使西戎。初。吐蕃遣使求沙門之
善講者。至是。遣僧良琇文素二人行。每人歲一更之。其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
監察禦史常魯。與吐蕃使論悉諾羅等至自蕃中。奏請改敕書以貢獻為進。以賜為
寄。以領取為領之。優詔降諭曰。前相楊炎不循故事。致此誤耳。並從之。 

三年九月。崔漢衡與蕃使區類贊至自吐蕃。乃約靈州以賀蘭。涇州以彈箏峽西口。
隴州以清水。為漢界。皆建碑以誌之。期以是年十月十五日。相與同盟於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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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十月。以都督員外郎樊澤兼禦史中丞充吐蕃計會使。約以來年正月十日。會
盟於清水。 

四年正月。詔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使尚結贊等於清水會盟官。崔漢衡等七人。
與結贊及宰相等七人。俱昇壇為盟。夏四月。吐蕃將先沒蕃將士僧尼等至自沙州。
凡八百人。報元年之德。 

貞元元年九月。遣左監門衛將軍康成。使於蕃中。且定界。十月。鳳翔節度使李
晟。遣兵襲吐蕃於推沙堡。大破之。焚其儲積。斬蕃酋扈屈律設贊等七人。傳首
京師。結贊等聞而大懼。累遣使請和。仍約盟會。上皆不許。會馬燧自河東至。
且保明其誠至。乃許之。 

二年九月。吐蕃遊騎及於好畤。京師戒嚴。上遣左金吾衛將軍張獻甫等統兵屯於
鹹陽。其月。二萬餘眾又寇鳳翔城下。李晟出兵禦之。一夕而退。其年十一月。
吐蕃陷我鹽州。初。賊之來寇也。刺史杜彥光使以牛酒犒之。吐蕃謂曰。我欲州
城居之。聽爾率其人而去。彥光乃率眾奔鄜州。其年十一月。吐蕃陷夏州。亦令
刺史拓拔乾曜率眾而去。復據其城。自是又寇銀州。銀州素無城壁。居者奔散。
蕃亦棄之。 

三年二月。以前太子右諭德崔澣為檢校左庶子兼禦史中丞。充入蕃使。四月。至
自鳴沙。不數日。澣復以鴻臚卿兼中丞。又充入蕃使。令澣報蕃宰相尚結贊曰。
杜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改官。遣侍中渾瑊充盟會使。約以五月二
十四日。復盟於清水。又令告尚結贊以鹽夏二州歸於我。然後就盟會。其年夏。
吐蕃背盟於平涼城。 

八年九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攻吐蕃之維州。獲大將軍輪贊熱以獻。十一月。
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奏。擊破吐蕃於芳州及黑水堡。焚其積聚。並獻首俘。 

十年五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又奏。西山峨和城擊破吐蕃二萬餘眾。攻拔城柵。
斬首三千八百餘級。獲其器械牛馬。其年八月。先沒蕃中使李朝清歸自吐蕃。 

十三年正月。贊普遣使農索昔齎表請和好。帝以其豺狼之性。數負恩約。不受表
狀。任其使卻歸。七月。韋臯奏。去年二月十七日。吐蕃於劍山馬嶺三路分軍下
營。僅住一月。進軍逼臺登城。嶲州刺史曹高任。率諸軍將士。並東蠻子弟。合
勢接戰。自朝及午。大破之。生擒大籠官七人陣上。殺獲甚眾。 

十七年七月。吐蕃陷我麟州。殺刺史郭鋒。毀城隍。大掠居人。驅黨項部落而去。
次鹽州西九十裏橫槽烽頓軍。有蕃卒傳呼延州僧延素輩七人。稱徐舍人召。其火
隊吐蕃沒勒遽引延素等疾趍至帳前。皆馬革梏手。麻繩縲頸。見一吐蕃年少。身
長六尺餘。朱髭大目。乃徐舍人也。命解縛坐帳中曰。師勿懼。予本漢人。司空
英公五代孫也。屬武後斲喪王室。余高祖建義中泯。子孫流播絕域。今三代矣。
雖代居戎職。位掌兵要。思本之心無涯。故血族無由自拔耳。此蕃漢交境也。復
九十裏至安樂州。師無由東矣。延素曰。僧身孤親老。敢祈全活。悲不自勝。又
曰。餘奉命率師備邊。因求資食。遂涉漢疆。展轉東進。至麟州城下。城既無備。
援兵又絕。是以拔之。知郭使君是勳臣子孫。必將活之。不虞為亂兵所害。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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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鳥使至。飛鳥猶中國驛騎也。雲術者上變。召軍亟還。遂解縛歸之。時詔命韋
臯。分遣偏將。勒步騎合二萬。出成都西山。南北九道並進。逼棲雞老翁故維州
保州松州諸城。以紓北邊故也。其年九月。韋臯又奏大破吐蕃於維州。 

十八年正月。韋臯又破吐蕃。生擒大首領論莽熱來獻。至二十年三月。以吐蕃贊
普卒。廢朝三日。命工部侍郎兼禦史大夫張薦弔祭之。四月。吐蕃使臧河南觀察
使論乞冉等五十四人來朝貢。至二十一年七月。贊普使論乞縷勃藏來奉獻德宗皇
帝山陵金銀衣服牛馬等。陳於太極殿庭。 

元和元年七月。遣使論勃藏等來朝。並獻方物。 

五年春。以吐蕃俘人歸於西蕃。虜遣使論思邪熟來朝。並歸鄭叔矩路泌之柩。及
叔矩男文延等一十三人。叔矩。貞元初平涼背盟所陷。凡二十餘年。竟不屈節。 

其年五月。命宰臣杜佑等與吐蕃使議事於中書令廳。且言歸我秦原安樂州地。自
六年至十年。遣使朝見。並獻方物。相繼不絕。 

十一年。西川奏。吐蕃贊普卒。 

十二年。吐蕃告哀使論乞冉。獻馬十匹玉帶金器等。 

十三年。宴吐蕃使於中書。八月。吐蕃使論司熱等七人辭於宣政衙。已事不退。
且徵國使。詔有司諭之。方出。敕。今後入迴鶻吐蕃南詔使。所奏隨從。不得過
三十人。新羅使不得過二十人。迴鶻吐蕃使下合授正官。不得過十人。南詔不得
過五人。其年十月。吐蕃圍我宥州。命夏州兵擊退之。 

十四年三月詔。蕃使論矩立藏等並後般來使。並宜放歸本國。八月。寇我鹽州及
慶州方渠下營。大軍至河州界。其年。復遣論矩立藏來朝貢。立藏自稱曰和好。
詔納其請。遣還。其年十月。以太子中允張賈為太府少卿。攝禦史中丞。持節充
入蕃答請和好使。尋貶賈為撫州。責其逗留不行也。以邵同代之。至其年十二月。
靈武奏。吐蕃大軍營於黃河北。煙塵數十裏。鳳翔進吐蕃表函一封。西川奏。吐
蕃入雅州界。時方鎮鄰接蕃界者。皆奉詔備禦。東川節度使王涯上言。臣道當出
軍。徑入賊腹。有兩路。一路從龍州青川鎮人吐蕃界。直抵故松州城。是吐蕃舊
置節度之所。一路從綿州威蕃柵入蕃界。直抵棲雞城。是吐蕃險要之地。涯又陳
備禦吐蕃要略曰。臣伏願陛下不愛金帛之費。以釣北虜之心。遣信臣與之定約曰。
犬戎為邊患者數矣。能制而伏者。惟有北蕃。如能發而深入。殺若干人。取若干
地。則投若干之賞。開懷以示之。厚利以啗之。一戰之後。西戎亦衰矣。 

長慶元年四月。遣尚綺力陀思來朝。並獻國信。其月。吐蕃使郭居簡朝貢。兼遺
宰臣馬。又遣使論納羅來請盟。 

其年八月。吐蕃請盟。許之。宰相欲重其事。請告太廟。太常禮院奏。謹按肅宗
代宗故事。與吐蕃會盟。並不告廟。惟德宗建中末。會盟於延平門。欲重其誠信。
特令告廟。至貞元三年。會於平涼。亦無告廟之文。伏以事出一時。又非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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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之典故。亦無其文。今參詳不合告。從之。十月。命宰相崔植等十四人。與吐
蕃使論納羅盟於郡城西王會寺。十一月。又遣使論答熱等來朝。 

二年五月。又遣使論贊等來朝。並進馬六十匹。羊二百口。及銀器玉帶等。七月。
入蕃會盟使劉元鼎奏。以五月六日與吐蕃盟於悶懼盧川。是川蓋贊普之夏衙也。
中有臧河流焉。滿川多紫薇樹。其月。吐蕃使論悉諾息等隨元鼎來謝。十月。命
太僕少卿兼禦史中丞杜載。持節充答吐蕃謝會盟使。 

三年正月。遣使論答熟來賀正朔。並進羊六百口。 

四年。遣使來求五臺山圖。 

寶歷元年三月。遣尚綺立熱來朝。且請和好。 

二年十一月。詔遣光祿卿兼禦史大夫李銳。持節入蕃。充答和好使。 

太和五年正月。遣使論乞熟來朝。 

六年。又遣使論董勃藏來朝。 

九年正月。遣使論籠熟來朝。 

開成元年。遣使論悉立熟來朝正。並獻國信及馬。 

二年。遣使論監通來朝。先是。遣宗正少卿兼禦史中丞李從簡入蕃。其年五月。
至自蕃中。進國信金銀器。玉帶。獺褐。犛牛尾。朝霞氈。雜藥並馬牛? 駝等。
詔以其信物頒賜宰臣已下。 

四年。遣使論焦熟等來朝。 

會昌二年。贊普卒。至十二月。遣論贊熱等來告喪。詔廢朝三日。仍令文武常參
官四品已上。就鴻臚寺弔其使者。詔遣將作少監兼禦史中丞李璟。持節入西蕃。
充弔祭使。 

三年正月。璟至自吐蕃。 

大中三年春。吐蕃宰相尚恐熱殺東道節度使。以秦原安樂等三州。並石門木硤等
七關款塞。涇原節度使康季榮以狀聞。上命太僕卿陸耽往勞焉。其年七月。河隴
耆老率長幼千餘人赴闕下。上禦延喜樓觀之。莫不懽呼作舞。更相解辮。爭冠帶
於康衢。然後命善地以處之。觀者鹹稱萬歲。八月。敕曰。自昔王之有國也。何
嘗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參諸二柄。歸乎太寧。朕猥荷丕圖。思宏景業。憂勤
戒惕。四載於茲。每念河湟土疆。綿亙遐闊。自天寶末。犬戎乘我多難。無力禦
姦。遂縱腥羶。不遠京邑。事更十葉。時近百年。進士試能。靡不竭其長策。朝
廷下議。亦皆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事為永圖。且守舊地為明理。荏苒於是。收
復無由。今者天地儲祥。祖宗垂佑。左衽輸款。邊壘連降。創業建功。所謀必克。
實賴樞衡妙算。將帥雄俊。副元元不爭之文。絕漢武遠征之悔。甌脫頓空於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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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堠全據於新封。莫大之休。指期而就。況將士等櫛風沐雨。暴露郊原。披荊棘
而刁鬥夜嚴。逐豺狼而穹廬曉破。動皆如意。古無與京。念此誠勤。宜加寵賞。
涇原宜賜絹六萬匹。靈武五萬匹。鳳翔邠寧四萬匹。並以戶部產物充。仍待季榮
叔明玭君緒各領征師到本鎮。度支差腳。兩司各差人押領。送至本道分付。令充
節級優賞。四道牧州牧有功勞軍將。各宜具名銜聞奏。當議甄獎。原州秦州威州
並七關側近。訪聞土地肥沃。水草豐美。如有百姓要墾闢耕種。五年不加賦稅。
五年已後。量定戶籍使。任為產業。溫地有鹽。頗聞厚利。如置榷稅。可贍邊陲。
仍委度支計度制置聞奏。四道長吏如能各於鎮守處遣官健營田。度支出牛糧種
子。每年量得多少充軍糧。亦不限約定數。原州秦州威州並七關鎮守官健。每人
各給衣料兩分。一分依常年例支給。一分度支加給。仍二年一度替換其家口委長
吏切加安存。官健有莊田戶籍者。仰州縣放免雜差役。秦州至隴州已來道路。要
置堡柵。與秦州應接。委李玭與劉臯即便計度聞奏。如商賈往來。興販貨物。任
澤利潤。一切聽從。關鎮不得邀詰。其官健父兄子弟來往。通傳家信。不限多少
任去。如要墾闢種田。依百姓例處分。三州七關。如要器仗。長吏與量據所要申
奏。除授刺史關使後三五月內。差人巡檢。有如修築部署。課績殊尤。並訓練有
度者。其刺史關使雖新授官爵。亦更與超昇。其官健節級更與優賞。山南西道劍
南西川邊界沒蕃州縣。量力收復。其兵士委本道差遣。如要錢物接借。亦具聞奏。
三州七關創置戍卒。且要務靜。如有羌戎潛來博易。輒不得容受。委刺史關使切
加禁斷。或有投降吐蕃到邊上收取。本道令長史奏取進止。其京城有犯事合流役
囚徒。從今已後。一切配在十處收管。嗚呼。七關要害。三郡膏腴。候館之長址
可尋。唐人之遺風尚在。溯懷往事。良用興嗟。夫取不在廣。貴保其金湯。得必
有時。詎計於遲速。今則便務修築。不逞干戈。必使足食足兵。有備無患。載洽
亭育之道。永致生靈之安。遠邇臣僚。宜體朕意。 

鹹通七年十月。沙州節度使張義潮奏。差迴鶻首領僕固俊與吐蕃大將尚恐熱交
戰。大敗蕃寇。斬尚恐熱。傳首京師。 

唐會要卷九十八 

  迴紇 

迴紇在薛延陀北境。居近婆陵水。去京師六千九百里。勝兵五萬。人口十萬。先
屬於突厥。初。有特健俟斤死。有子曰菩薩。部落以為賢而立之。由是大振。菩
薩勁勇有膽氣。善籌策。常以少制眾。其母烏羅渾主。知爭訟之事。平反嚴明。
其地沙鹵。有大羊而足長五寸。貞觀二十一年正月。率眾內附。 

顯慶三年十二月。以迴紇故燭龍州刺史吐迷度子婆閏授左衛大將軍。 

龍朔三年二月。移燕然都護府於迴紇部落。仍改名瀚海都護府。其瀚海都護府移
雲中古城。改名雲中都護府。仍以磧為界。磧以北諸州為蕃州。悉隸瀚海。磧南
並隸雲中。婆閏卒。子比來栗代立。比來栗卒。子獨解支立。其都督親屬及部落
征戰有功者。並自磧北移居甘州界。故天寶末。取驍壯以充赤水軍騎士。在磧北
者。自則天後。並為默啜所役屬。仍別立都督以統之。獨解支卒。子伏帝匐立。
為河西經略副使。兼赤水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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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七年。伏帝匐卒。贈特進。遣使弔祭。子承宗立。承宗為涼州都督王君? 誣
奏。長流瀼州而死。其部落猶存。天寶初。迴紇葉護逸標苾。襲滅突厥小殺之孫
烏蘇米施可汗。未幾。自立為九姓可汗。由是至今兼九姓之號。因而南徙。居突
厥舊地。依烏德健山嗢昆河居焉。雖行逐水草。大抵以北山比中國之長安城。直
南去西城一千七百里。西城。即漢之高闕塞。北去磧口三百里。有十一都督。九
姓部落。一部落置一都督。於本族中選有人望者為之。破拔悉密及葛邏祿。皆收
一部落。各置都督一人。每行止戰鬥。以二客部落為鋒。其九姓一曰迴紇。二曰
僕固。三曰渾。四曰拔曳固。即拔野古。五曰同羅。六曰思結。七曰契苾。以上
七姓部。自國初以來。著在史傳。八曰阿布思。九曰骨崙屋骨恐。此二姓天寶後
始與七姓齊列。天寶三載三月。朝廷以逸標苾有誅烏蘇米施功。封為奉義王。及
破拔悉密。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又遣使朝貢。四載。加授特進。五載。冊為
懷仁可汗。六年。逸標苾卒。子磨延啜立。國人號為葛勒可汗。磨延啜勇悍善用
兵。十五載。迴紇吐蕃遣使請和親。助國討逆。葛勒可汗太子葉護以精騎三千。
隨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 

至德元年七月。肅宗即位於靈武。二載五月朔。駕在彭原。四月。官軍為賊將安
守忠所敗於清渠北。乃遣中官竇議使於迴紇。令發其兵。九月。迴紇遂遣太子葉
護領蕃兵四千餘人來助討賊。葉護入見肅宗。親宴慰。賜以金帛。廣平王俶領朔
方安西迴紇南蠻大食之眾十五萬。討安慶緒。既戰。大敗逆賊。遂收東京。十一
月。迴紇至東京。敕百官於長樂驛迎。上禦宣政殿。引葉護宣慰。其餘酋長列於
階下。賜錦繡繒綵銀品物甚多。葉護辭歸。帝謂曰。能為國家就大事者。卿力也。
何遽去耶。葉護奏曰。迴紇戰兵留在沙苑。欲更為陛下收范陽。馬少不足以討除
餘孽。請且歸靈夏已北取馬。用濟其事。優詔答之。仍許和親。 

乾元元年六月。遣達亥阿波來迎公主。拜開府儀同三司。並獻馬五百匹。貂裘白
? 等。又遣宰相帝德領驍將三千人助國討賊。七月。冊命葛勒可汗為英武威遠毗
伽可汗。封幼女為寧國公主以降焉。八月。遣三子骨啜特勒來朝。九月。遣大首
領蓋將軍等謝主下降。又遣三婦人來謝。二年四月。英武威遠毘伽可汗卒。長子
葉護先被害。少子移地健立。是為牟羽可汗。 

寶應元年四月。迴紇演者裴羅等十八人來朝。八月。可汗自將精騎五千南踰太原
晉絳。屯兵于陝州平陸縣。遣使奏請助王師討平殘寇。是日。引其使宴於延英殿。
賜物有差。命左散騎常侍兼禦史大夫尚衡。使於迴紇軍。宣慰可汗。遣弟右殺領
精騎三千。與行營節度使僕固懷恩破逆賊史朝義於北邙山。二年正月。可汗辭還
蕃。六月。冊命為頡咄登裏骨啜密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毘伽可汗。 

大歷十三年正月。迴紇寇太原。河東節度留後鮑防出師與迴紇戰於陽曲。我師敗
績。死萬餘人。三月。河陽將士劫迴紇輜重。因大掠河陽坊市。迴紇格戰。死數
千人。 

十四年。英義建功可汗為其下所殺。 

建中元年六月。冊迴紇合骨咄祿毘伽可汗為武義成功可汗。命京兆尹源休持節冊
立。初。德宗遣中官梁文秀告哀於迴紇。且修舊好。可汗移地健不為禮。而九姓
胡素屬於迴紇者。又陳中國便利。以誘其心。其相頓莫賀達幹諫不聽。因大怒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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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之。並殺其親信及九姓胡所誘來者。凡三千人。頓莫自立。號為合骨咄祿毗伽
可汗。使其酋長聿達于隨文秀來朝。故命休冊拜焉。 

二年六月。以兼光祿卿李涵為散騎常侍。充弔冊迴紇使。 

貞元三年八月。迴紇使合闕將軍歸蕃。初。合闕將虜命請婚於我。許以咸安公主
嫁之。命公主見合闕於麟德殿。又令中謁者齎公主畫圖賜之可汗。四年十一月。
迴紇公主及使至自本藩。德宗禦延喜門以觀之。可汗喜于和親。其禮甚恭。乃言
曰。子婿。半子也。父患于西。我子也當遣兵除之。又罵辱吐蕃使。乃使其宰相
等率眾千餘人。及妹吐骨祿毗伽公主。姨迷叔咄祿公主。及職使大首領等妻妾。
凡五十六婦人來迎可敦。聘馬三千匹。敕令朔州及太原分留迴紇七百餘人。其宰
相大首領等至者。館於鴻臚寺。召迴紇公主。及使者對于麟德殿。頒賜有差。詔
以咸安公主出降迴紇可汗。仍特置府。官屬並同親王府。十一月。冊令骨咄祿武
義成功可汗為天親可汗。 

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帳。迴紇使李義進請因咸安公主下降。改紇字為鶻字。蓋欲
誇國俗俊健如鶻也。德宗允其奏。自是改為迴鶻。其年九月。天親可汗卒。子多
邏斯立。國人謂之判官特勒。詔冊為登裏邏沒密施俱錄忠貞毗伽可汗。以鴻臚卿
兼禦史中丞郭鋒為弔冊迴鶻使。至六年四月。忠貞可汗卒。子阿啜立。十月。郭
鋒至自迴鶻。初。鋒奉使冊忠貞可汗。是歲。忠貞為弟所殺而篡立。時迴鶻大將
頡於迦斯西擊吐蕃未迴。及四月。其次相率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為可汗。方
年十七歲。及六月。頡於迦斯西討迴。將至牙帳。次相等懼其復有廢立。不欲漢
使知之。留鋒數月而迴。及頡於迦斯之至也。可汗等迎于郊野。盛陳鋒所送國信
器幣。可汗與次相等皆俯伏自言廢立之由。且請命曰。今日惟大臣生死之。悉以
所陳器幣贈頡於迦斯以悅之。可汗又拜泣曰。兒愚幼無知。今幸得立。惟仰食阿
爹。國政悉不敢聞也。迴鶻謂父曰阿爹。七年二月。詔冊阿啜為奉誠可汗。遣鴻
臚少卿禦史大夫庾鋋持節弔祭冊命之。四月。迴鶻遣使律支達於等來朝。且告小
寧國之喪。小寧國。榮王琬之女。寧國將有行。肅宗念其遠去。故遣媵之。及歸
寧。遂留虜中。國人號為小寧國公主也。九月。敗吐蕃於北庭。使獻捷。十年四
月。奉誠可汗卒。奉誠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將軍。詔冊冊為滕裏邏羽祿沒密
施合祿胡毗伽懷信可汗。五月。令祕書少監兼禦史中丞史館修撰張薦。持節弔祭
冊立之。其骨咄祿將軍。本姓? 跌。少孤。為迴鶻大首領所養。及長。有武藝辯
慧。自天親可汗時。已掌兵馬衙官。諸大首領多敬服之。奉誠無嗣。國因奉為王。
其天親以上諸可汗。有子見幼小者。並送闕庭。至德後。迴鶻于中原有功。故懷
信可汗不敢言奉誠。從人望也。 

永貞元年。懷信可汗卒。使來告喪。十一月。奉冊命可汗為愛登裏邏羽德密施俱
錄毘伽可汗。未詳愛登裏邏與懷信何親。史並不載。以鴻臚少卿兼禦史中丞孫杲
持節充弔祭冊立使。至元和元年二月。凡三朝貢。三年二月。迴鶻使來告咸安大
長公主之喪。廢朝三日。公主。德宗第八女也。本降天親可汗。卒。子忠貞可汗
立。忠貞可汗卒。子奉誠可汗立。奉誠可汗卒。國人立其相。是為懷信可汗。皆
從胡法繼尚公主。在蕃凡二十一年卒。冊贈燕國大長公主。賜諡曰襄穆。三月。
禦麟德殿對迴鶻使多覽將軍等。賜白綵錦衣服銀器有差。自迴鶻請修蕃臣之禮。
五年後。累遣使朝貢。六年。迴鶻可汗卒。遣使掘野居葛勒將軍來告喪。七年正
月。冊命可汗為軍登裏邏骨德密施合毘伽可汗。命檢校工部尚書鴻臚卿兼禦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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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張茂宣。持節弔祭冊立之。八年四月。迴鶻請和親。伊珠難還蕃。宴於三殿。
贈銀器繒帛。九年。僕固昌來朝。十一年正月。禦麟德殿引對迴鶻使。賜錦綵銀
器有差。三月。又遣使押進橐駝九頭。馬八十匹。十一年。迴鶻可汗卒。遣使來
告喪。十一月。冊迴鶻可汗為愛登裏邏骨沒密施合毗保義可汗。命宗正少卿兼禦
史中丞李孝誠。持節弔祭冊立之。十五年三月。禦麟德殿引見迴鶻使合達於等。
許其尚主。其月。封第九妹為永安長公主。降嫁迴鶻可汗。 

長慶元年三月。保義可汗卒。輟朝三日。四月。冊迴鶻可汗為君登裏邏羽祿密施
勾主祿毗伽崇德可汗。五月。迴鶻宰相都督公主麾尼等至。迎所降公主也。初。
保義可汗求婚。許降以永安公主。保義既卒。則宜改定。而酋人固請永安。尋以
第五妹封太和公主。出降迴鶻。命中書舍人王起就鴻臚寺宣諭焉。上禦麟德殿。
對迴鶻使及公主五十人等。賜錦繒銀器有差。六月。敕太和公主宜特置府。命宰
相杜元穎充五禮使。迴鶻宰相並公主獻駝褐。白錦。白練。貂鼠裘。鴨頭子玉腰
帶等。馬一千匹。駝五十頭。至七月。冊太和公主為仁孝端麗明智上壽可敦。命
左金吾衛大將軍兼禦史大夫胡証為送公主及冊可汗使。光祿卿兼禦史大夫李憲為
之副。三年。崇德可汗卒。其從父弟曷薩可汗立。遣使來告喪。冊曷薩可汗為愛
登裏囉汨沒密施合毗伽昭禮可汗。命工部尚書兼禦史大夫鄭權弔祭冊立之。寶歷
中。頻使朝貢。至太和六年。為其下所殺。其從子胡特勒立。遣使告喪。為之廢
朝。詔冊胡特勒為愛登裏邏汨沒密施合毗伽彰信可汗。命左驍衛將軍兼禦史大夫
唐宏實持節弔祭冊立之。 

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薦公引山北沙陀攻圍之。可汗自殺。國人立勿薦公為? 颯
可汗。未受冊命。連年饑疫。羊馬死者被地。又大雪為災。武宗即位。遣嗣澤王
溶告喪。始知易代。其年為黠戛斯所害。其國分散。有烏介特勒者。曷薩之弟。
胡特勒之叔也。亦率眾南奔。至錯子山。乃自立為可汗。居塞上。朝廷遣鴻臚卿
張賈。右金吾將軍王會。往宣諭。分邊備以振食之。兼就大同川。還其馬價絹。
且冊為可汗。遣將作少監兼禦史中丞苗鎮。持節駐於河東。待其底定。然後受之。
而可汗違背恩德。侵劫諸部落。旋又擅入雲州。將入振武。上以為天亡數盡。不
可容也。乃命河東等遣兵討之。 

會昌三年正月。諸軍大破迴鶻於殺湖山。就虜帳中奉太和公主歸於我軍。其特勒
以下大眾數萬人盡降。獲其前後所賜敕書。可汗亦被瘡。與百騎踰山遁走。捷書
至。宰相率百僚閤中稱賀。先是。迴鶻宰相嗢沒斯特勒將其家屬及麾下數千人來
降。上嘉之。降書撫納。仍賜姓李氏。封懷化郡王。改名思忠。賜甲第於永樂坊。
並家屬遣所在給傳赴闕。其軍士分於諸鎮收管。用壯騎兵。 

  西爨 

西爨者。南寧之渠帥。自雲本河東安邑人。七世祖事晉為南寧州太守。屬中國亂。
遂王蠻夷。梁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徵詣荊州。有爨瓚者。遂據南寧之地。
延袤二千餘裏。俗多華人。既死。其子震翫統其眾。高祖受禪。拜翫子宏達昆州
刺史。令持其父屍歸葬本鄉。益州刺史段綸又遣俞大施至南寧諭之。由是部落歸
款。武德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來貢方物。 

  昆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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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彌國者。一曰昆明。西南夷也。以爨之西洱河為界。即葉榆河也。其俗與突厥
略同。去京師九千里。勝兵數萬人。相傳雲與匈奴本是兄弟國也。漢武帝得其地。
入益州郡部。其後復絕。諸葛亮定南中。亦所不至。武德四年。嶲州治中吉宏偉
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之。至十二月。遣使朝貢。因求內附。自是每歲不絕。其使
多由黔南路而至。近又封其別帥為滇王。世襲其國。貞觀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右
武候將軍梁建方討蠻。降其諸屯七十二所。戶十萬九千三百。遣使往西洱河。有
數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有數十姓。以楊李趙董
為名家。各擅一州。不相統攝。自雲其先本漢人。有城郭村邑。自夜郎滇池以西。
皆雲莊蹻之餘種也。其土五穀與中夏同。以十二月為歲首。 

  林邑國 

林邑。漢日南象郡之地。其先因漢女子徵則之亂。縣功曹子區連殺縣令。自號為
王。子孫相承。後王無子。其甥范熊代立。晉宋已來。恆通中國。其地恆溫。不
識冰雪。常多霧雨。人能用弩。以藤為甲。王出則列象千頭。信佛法。以二月為
歲首。稻歲再熟。有結遼鳥。能解人語。亦謂之結了鳥。蓋夷音訛也。 

武德六年二月。其王範梵志遣使朝貢。至貞觀四年。又貢火珠。大如雞卵。圓白
皎潔。狀若水晶。正午向日。以艾承之。即火燃。五年。又獻白鸚鵡。精識辨慧。
善於應答。太宗憫之。並付其使。令放歸林藪。十四年。其國獻通天犀一十枚。
諸寶稱是。永徽總章中。其王缽迦含波摩累獻馴象。先天開元中。其王建多達摩
又獻馴象沈香琥珀等。 

天寶八載。其王盧陀羅使獻真珠一百條。沈香三十觔。鮮白? 。馴象二十隻。自
至德後。遂改稱環王國。不以林邑為號。貞元九年。環王因遣使貢犀牛。上令見
於太廟。 

元和四年八月。安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國偽驩愛州都督殺三萬餘人。獲其王子
五十九人。器械戰船戰象稱之。 

鹹通二年十二月。寇安南府。遣神策將軍康承訓率禁軍並江西湖南之兵赴援。先
是。大中末。安南都護李琢貪暴。侵刻獠民。群獠引蠻攻安南。至鹹通三年。大
徵兵赴援。天下騷動。其年。東蠻竟陷交趾。 

  真臘國 

真臘在林邑之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南接車渠。西接朱江國。其王姓剎利氏。
其俗東向開門。國以東為上。有戰象五千頭。梁大同中。始並扶南而有其國。都
伊奢那城。風俗與林邑同。 

武德六年十月。遣使來朝。 

貞觀二年十一月。又與林邑國俱來朝貢。太宗嘉之。賜賚甚厚。今南方人謂真臘
國為吉蔑國。自神龍已後。真臘分為二半。以南近海多陂澤處。今謂之水真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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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以北多山阜處。今謂之陸真臘。亦謂之文單國。貞觀中。累遣使朝貢。永徽二
年。遣使獻馴象。 

聖歷元年。開元五年。天寶九年。並遣使朝貢。並獻犀牛。水真臘國者。其境東
西南北。約皆八百里。東至奔陀浪洲。西至墮羅缽底國。南至小海。北至陸真臘
國。其王所處城。號娑羅提拔城。國之東有小城。皆謂之國。其國甚多象。餘所
出物產及言語。與真臘同。 

元和八年。遣使李摩? 等來朝。 

  白狗羌 

白狗羌。西羌之別名。與會州連接。勝兵一千。白蘭羌。亦西羌之別種。風俗並
與黨項國同。 

武德六年十二月。遣使朝貢。 

貞觀五年十二月。其渠帥並來朝。 

永徽二年十一月。特浪生羌卜樓莫各。率眾萬餘戶詣茂州歸附。其年正月。生羌
大首領凍就。率部落內附。以其地置建州。顯慶中。白蘭為吐蕃所併。收其兵以
為軍鋒。 

開元二十九年。益州長史章仇兼瓊。發其國及索摩等諸州籠官三百餘。出至奉川。
望準女國等例。簡擇許令入奏。餘並就奉川宴賞放還。從之。其年十月。白狗國
四品籠官蘇唐封。及狗十川五品籠官薛阿封管至。各賜紫金及帛以遣之。 

貞元九年七月。其王羅陀忽逋租。又與女國等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內附。謁授
試太常卿兼保州司馬。至今子孫承襲其爵。 

  曹國 

닜蟸뻓싱قمح쏜쮮쓏ꆣ맅뾵뻓횮뗘ꆣ쯗앣뾵蟸춬ꆣ뢽춻�ꆣ蓙뇸잧죋ꆣ뫃틹ꆣ
�깡뛸齯믚ꆣ좥맏훝쇹잧샯ꆣ 

커뗂웟쓪웟퓂ꆣ뎯�쪹훁ꆣ놾蟸틔뎼黩붡莺ꆣ슄쟘췵짱커ꆣ퓚쿂ꆣ룟ퟦ듳
邂ꆣ 

�퍞쪮튻쓪훁풪훐ꆣ뎯�늻ꆣ 

쳬貚풪쓪ꆣ웤췵룧�荗셟쪹ꭉ랽컯ꆣ죽�ꆣ푴럢웤췵黩金뗂췵ꆣ쯄�ꆣ룧�荗셟
짏뇭ꆣퟔ퓸ퟦ틔臭ꆣ럮쿲쳬뿉몹훒돠ꆣ뎣쫜끬ꆣ췻웲뛷듈ꆣ貢얫췁蟸춬쳆
蟸킡ퟓꆣ쯹잲ꆣ얫짭튻탄黩蟸헷펑ꆣ쪮튻�ꆣ웤췵푏낢뫶앣蟸뢱췵튰뷢벰뻅
蟸췵腋짏뇭ꆣ했춬탄鏴뫚틂듳쪳ꆣ풪ퟚ퇧�캿홉잲횮ꆣ폖폐훐닜蟸ꆣ퓚컷닜蟸횮
陼ꆣ뾵蟸횮놱ꆣ웤쯹훎홞횮늼뗗헦돇ꆣ퓚욽뒨ꆣ웤죋듳ꆣ릤釰ꆣ폖폐컷
닜蟸ꆣ훎قمح쏜쮮쓏즪뗗뫛돇ꆣ陼쓏좥뾵蟸튻냙샯ꆣ컷놱훁뫎蟸뛾냙샯ꆣ쓏앣쪷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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뷧뷓ꆣ놱앣늨퍛蟸뷧뷓ꆣ웤돇陼놱쯄쪮텙ꆣ폐풽뗗돇ꆣ菈폐뗃쾤짱ꆣ�뷼뺴탅
횮ꆣ폐뷰죋뷰셟ꆣ튻헉컥돟ꆣ쎿죕쯹변퇲ꆣ잧죋쪳횮늻녍ꆣ腋폐뷰웷ꆣ
뫺闸ꆣ鵨쳬ퟓ쯹�짱웷ꆣ쯥듳顉훐ꆣ쪼춨커뗂ꆣ틔뎣탞�뙙ꆣ 

  殊柰國 

殊柰。崑崙人也。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月餘日。習俗文字與婆羅門同。絕遠
未嘗朝中國。貞觀二年十月。使至朝貢。 

  拔野古國 

拔野古在僕骨東境。勝兵一萬。口六萬人。皆殷富。其地東北一千里曰康幹河。
有松木入水一二年而化為石。其色青。有國人居住。其人謂之康幹石人。皆著木
腳。冰上逐鹿。其國東北六日行至鞠國。有樹無草。無羊馬。有鹿如中國牛馬。
使鹿牽車。可勝三四人。衣鹿皮。鹿食地苔。自鞠國東行十五日並俞折國。土地
廣大。百姓多。風俗與拔野古同。少牛馬。地多豹鼠。骨吐鞠國北有大漢國。饒
羊馬。其人極長大。長者至丈三四尺。其國雲北有骨帥國。與大漢國相接。戶萬
五千。勝兵三萬。 

  霫〓國 

霫〓。匈奴之別種。居鮮卑故地。亦與靺鞨為鄰。勝兵萬人。並臣於頡利。習俗
與突厥略同。其渠帥號為俟斤。 

貞觀三年朝貢。至二十一年。列其地為寘顏州。即以其酋長為刺史。先是。太宗
蕩平突厥。其番望多授以侍衛之官。沙漠之人。素愛錦罽。太宗既招來遐域。特
賜其好者。用文錦析用舊縷。而錯綜其色。花葉翔走。事多殊形。每頒賜其酋長。
大為榮寵。 

顯慶五年。以其首領李含珠為居延都督。含珠死。以其弟厥都為居延都督。自後
無聞焉。 

  黨項羌 

퓚맅컶횧횮뗘ꆣ鵨컷잼횮葥띎ꆣ캺镸틑붵ꆣ컷잼캢죵ꆣퟔ훜鳧닽훁횮ꆣئى
쪼辊ꆣ쓏즣쏔즣뗈잼ꆣ놱�췂띙鲆ꆣ웤띎쎿탕葥ퟔ黩늿실ꆣ튻탕횮훐ꆣئى
迍럖黩킡늿실ꆣ듳헟졦ꆣ킡헟钵잧ꆣ늻쿠뵹튻ꆣ폐벚럢쫏ꆣ�슠쫏ꆣ췹샻
쫏ꆣ뎬쫏ꆣ튰�쫏ꆣ엔꺔쫏ꆣ쏗쟜쫏ꆣ췘냎쫏ꆣퟮ黩辊ퟥꆣ쯗뷔췁훸ꆣ폐鞝폮ꆣ
뾗ꃓ얣벰퇲쎫뢲횮ꆣ쯗짐커ꆣ齯램쇮�틛ꆣ웤죋뛠觛ꆣ쓪훁냙컥쇹쪮驱ꆣ늻쫂짺
깡ꆣ뫃黩론녉ꆣ뮥쿠쇪뷙ꆣ폈훘迍힇ꆣ죴힇죋캴뗃ꆣ뇘엮릸쏦ꆣퟣ쫟쪳ꆣ튪
铘힇죋뛸迍맊뎣ꆣ쓐얮腋뷔틂뫖ꆣ죔놻듳髖ꆣ늻횪룻볚ꆣ췁齯컥띙ꆣ髢뫲뛠
몮ꆣ틔ꃓ얣퇲黩쪳ꆣ컥퓂닝쪼짺ꆣ냋퓂쮪톩붵ꆣ쟳듳ڱ쯻뷧ꆣ틔黩
뻆ꆣ웞웤쫼쒸벰늮쫥쒸즩ퟓ뗜횮譄ꆣ틹띸헴裳ꆣ화틄훐ퟮ黩짵ꆣ좻늻믩춬탕ꆣ샏
쯀헟ꆣ틔黩녍쳬쓪ꆣ퍈웝늻뿞ꆣ짙쯀헟葴�췷ꆣ뛸놯뿞횮ꆣ쯀葴럙賆ꆣ쏻黩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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퓡ꆣ齯컄ퟖꆣ떫�닝쒾틔펛驱镲ꆣ 

�퍞죽쓪ꆣ쓏闾훝뚼뚽풪ریال잲헐홉ꆣ웤벚럢늽�앥늿菈뢽ꆣ틠ퟔ죫뎯ꆣ쇐웤
뗘黩�훝ꆣ냝늽�黩듌쪷ꆣ웤화늿쿠듎菈뢽ꆣ쇐웤뗘黩趇럮蹲�쯄훝ꆣ룷냝쫗
黩듌쪷ꆣ컥쓪ꆣ푴잲쪹웤뫓쟺뗘黩쇹쪮훝ꆣ菈뢽헟죽쪮쯄졦뿚ꆣ폐잼쟵췘냎
돠푾헟ꆣ짵黩鲆훷럼퓊쯹閿ꆣ앣횮뵙믩ꆣ賒뾹맙�ꆣ앣웤迄ퟓ쮼腋싊놊앣화
쫗驷뿮ꆣ쇐웤뗘黩�뿉뗈죽쪮뛾훝ꆣ틔쯉훝黩뚼뚽뢮ꆣ셢듦鏡횮ꆣ냝돠
푾黩컷죖훝뚼뚽ꆣ�탕샮쫏ꆣퟔ쫇ꆣ迄뫓쫗듳뒃쪯즽틑陼ꆣ腋黩훐蟸횮뺳ꆣ췂
�辊쪢ꆣ췘냎쫏鵵黩쯹뇆ꆣ쯬했菈ꆣ쪼틆늿실酣훝ꆣ틲훃�뗈훝틔첎횮ꆣ
맊뗘쿝췂�ꆣ웤첎헟黩웤틛賙ꆣ췂�홞횮쮎ꆣ폖폐뫚ئىꆣ퓚돠쮮횮컷ꆣ샮
뺸횮컷펑튲ꆣ鲆훷웲럼퓊놼횮ꆣ첎틔뿕횮뗘ꆣ벰췂띙鲆蟸앥蟸菈賙ꆣ웤뫚ئى
쫗첖뛘짆췵ꆣ틲�랽컯ꆣ웤톩즽ئىꆣ탕웆쫏ꆣ뻓톩즽횮쿂ꆣ�퍞돵ꆣ틠뎣
뎯�ꆣ폖폐냗릷즣냗챭뗈화잼ꆣퟔلمح쮷틔ꆣ腋黩췂�쯹웆ꆣ뛸럾賙퇉ꆣ웤퓚
컷놱�헟ꆣ쳬쫚죽쓪菈뢽ꆣ랲뛾쪮졦뿚ꆣ럖웤뗘훃뎯藇뢡驷뗈쪮훝ꆣ죔즢뻓쿄
뗈뷧菈ꆣퟔ훁뗂틑ꆣ뎣黩췂�쯹핔ꆣ쏜틔맙룦쫚횮ꆣ쪹黩苉貧ꆣ맊镲믲쟖엑ꆣ
貤틠뗗貎ꆣ훁貚醪돵ꆣ웤쫗臭뎯ꆣ했훺蟸릩뒨�뱚ꆣ莞푴�쏀ꆣ웤퓚鯜훝
뷧헟ꆣ훁짏풪풪쓪ꆣ싊웤놊쪮졦풄쿨릝뛈쪹듞맢�했붵ꆣ 

貚醪풪쓪쪮뛾퓂ꆣ웤驷훝늿실ꆣ재럢훝늿실ꆣ驷셸훝늿실ꆣ뮯훝늿실ꆣ뫍貎
훝늿실ꆣ뫍셸훝늿실ꆣ貚짆훝늿실ꆣ貎뚨훝늿실ꆣ셟훝늿실ꆣ뎯훝늿실ꆣ腋
풄즽쓏컷뗀뚼럀뙒쪹솺훝듌쪷쾣힌했菔펡ꆣ쾣힌틔슄ꆣ푴迄횮ꆣ 

�풪죽쓪쪮뛾퓂ꆣ돵뷻짌臗틔뿚웷킵ئى늿실�틗ꆣ쪮뛾쓪뛾퓂ꆣ쇹훝ئى
ퟔ쪯훝놼�뫓컷ꆣئى폐쇹뢮늿실ꆣ풻튰샻풽풊ꆣ튰샻لمح莺ꆣ튰샻�ꆣ싉莺هىꆣ
튰몣ꆣ튰례뗈ꆣ뻓酣훝헟ꆣ첖黩陼즽늿실ꆣ뻓쿄훝헟ꆣ첖黩쿄욽늿실ꆣ폀첩듳驶
틔ꆣ뻓쪯훝틀쮮닝ꆣ훁쫇ꆣ폀낲돇貢낢쪷쓇쮼쏁鑟웤늿실ꆣ쟳좡齯薒ꆣ
훐쪹폖�돉웤쫂ꆣئى늻뾰웤뇗ꆣ쯬싊늿실놼�뫓ꆣ 

풪뫍풪쓪웟퓂ꆣ퓗쿠뛅폓짏쫨풻ꆣ럼튊뷼헟ئى앣컷죖鶓춨ꆣ賒폐붵죋횸쫂�ꆣ
뛸릫쟤춢흨ꆣ틔黩틋꺔횔뇸ꆣ苤뷤죖�ꆣ틦끬볗ퟤꆣ퇻웤뿜놩ꆣ듋쥷캴�쫂饃ꆣ
욥럲횮뎣햓뛺ꆣ럲큕틄뮫쿄ꆣ쳆폝틑좻ꆣ훜탻훐앤ꆣꪝ黩몦ꆣ떫쏼쓏훙췹돇쮷
랽ꆣ횮첫풭ꆣ벰쫇뛸횹ꆣ한늻폻뇗훐蟸ꆣ얭�틄튲ꆣ쟘욽쇹蟸ꆣ쫑웤뇸솦ꆣ놱
멂돇ꆣ틔뻜탙얫ꆣ컷훰화잼ꆣ돶죻췢ꆣ蓚솦鑟죋ꆣ뵙풹腹ꆣ훐蟸캴ꆣ�
춽뢂웰ꆣ몣菈鑟ꆣ貍짺횆쫹ꆣ鵨커틲컄뺰횮뢻ꆣ쏼貢앤躟ꆣ쯬훁釴뿚鱰냫ꆣ뺹
쿂낧춴횮푴ꆣ셔쳯�앟ꆣ잰쪷闸횮ꆣ黩볎웤쿈쏔뛸迍ꆣ쥷쉽췵횮훎쳬쿂튲ꆣ캩
蓕붗헴쏱ꆣ맊컷훁쇷즳ꆣ陼鵵몣ꆣ퓚쓏앣놱ꆣ쪾듦슕뷌ꆣ늻틔�컯黩헤훘ꆣ
쟳랽죫�ꆣ쥷욣菈뛸쫂췢ꆣ뵋뗃짙뛸쪧뛠ꆣ맊잰듺뱻훒횮뎼ꆣ腋폐홇뻽횮흨ꆣ
뮴쓏췵했쾢躟풽ꆣ�뻨횮鞉뗘훩퇂ꆣ낲캣샻몦ꆣ룟釒잰쪷ꆣ컴럮쫀덃
鵨뗛횮푴ꆣ鏴즯�ꆣ苷웤췵쫗뺩躟ꆣ췾헱컷폲ꆣ탻뗛듳邂ꆣ흨볓뻴췁횮�ꆣ쪒
췻횮ꪚ틔黩덃훆�쏼ꆣ폐릦킧ꆣ늻뿉黩램ꆣ뿖횮럮쪹헟ꆣ쯬ꂎ끬뇸黩蟸볒짺
쫂ꆣ쫶샭쏷냗ꆣ웤퇔쯬탐ꆣ蟸볒ퟔ쳬틔臭ꆣ춻�쒬ꆣ뇸辊髢폂ꆣ賒뿜�돇ꆣ
黩몦짵ꆣ풪돵ꆣ�貢뫂�퍈늶铘횮ꆣ苷쫗쿂ꆣퟔ틔黩릦ꆣ쫀쒪폐뛾ꆣퟔ
췻貙뻴ꆣ쯎굚黩쿠ꆣ酝커뎼퇻릦ꆣ黩蟸짺쫂ꆣ횹쫚틔색貢ꆣ평쫇펙풪ꆣ齯죋
迍흨�ꆣ훐蟸쯬貎ꆣ췢틄틠ꆣ듋뷔돉钡뿉ꆣ핝럇�ꆣ웤ئى킡�ꆣ첎
훐蟸ꆣ놾金컒뗂ꆣ꺔쪾鏡붗ꆣ헟�貢럇솮ꆣ�폐쟖뿌ꆣ믲샻웤짆ꆣ믲좡웤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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얮ꆣ쪹�웤랽컯ꆣ黩틛춽ꆣ풹뿠볈뛠ꆣ엑췶쯬웰ꆣ믲앣놱뗒춨쪹ꆣ믲앣컷죖�
뿜ꆣ폐黩쪹좻ꆣ만꺔重룯ꆣ苷풻ꆣ�죋늻럾ꆣ葴탞컄뗂틔臭횮ꆣ맜ퟓ풻ꆣ蟸볒齯
쪹폂쏍黩�뺳ꆣ듋한쉽헜흒캢횪훸횮�싔튲ꆣ뷱죖랽辊ꆣ�苤캴貍ꆣ한짷鏱솼
貢ꆣ핝횮췪�ꆣ쪹횪한탅ꆣ뵞웤쟳좡ꆣ폃쪾金죡ꆣ臭葴重뙒ꆣ좥葴횔苤ꆣퟔ좻뇋
金컒뗂ꆣ룯웤볩활ꆣ뫎뇘衄앤躟ꆣퟸ훂蓚�ꆣ뇝쿂짏쉽훁죊ꆣ뢲폽좺ꆣ蓓뇘
躟맅ꆣ활齯늻ꆣ럼췻裔놣폀衄ꆣ훃뇸쾯ꆣ貍쳬쿂탒짵ꆣ짏짮볎뱻횮ꆣ 

뻅쓪컥퓂ꆣ迍훃훝ꆣ틔흯ئىꆣ 

쪮컥쓪웟퓂ꆣچ훝쯍뷙黵냗돘چ얮ퟓ췘냎죽쓯腋뛾죋ꆣ푴죫菈풑횮ꆣ짢ퟯꆣ쯍
놾훝ꆣ웤쓪쪮튻퓂ꆣ쏼첫ퟓ훐퓊샮黩탻鏡ئى쪹ꆣ틔늿실랱뢻ꆣ훁뷱�뷼짌�ꆣ
뾕화�ꆣ죫웤늿실ꆣ�웤얣ꆣ훁첫뫍돉횮ꆣ웤�뵹齯빷ꆣ웤�تمح
邰ꆣ늻캣췶ꆣ믲辊쫐웤퇲헟ꆣ늻镲莔웤횱ꆣ틔쫇늿실뿠횮ꆣ쯬쿠싊黩녉ꆣ
횮슷킡릣ꆣ闾닽돵ꆣ짏쏼쪹낲鏡횮ꆣ볦쏼醗뎼黩쪹ꆣ럖죽펡틔뵹횮ꆣ퓚�貎چ
퇓헟ꆣ틔쫌뙒쪷菈릩럮듞뻽闾뵹횮ꆣ퓚چ쿄鷉헟ꆣ틔쫌뙒쪷菈릩럮샮훷횮ꆣ
퓚커蓙헟ꆣ틔쫌뙒쪷菈릩럮�훷횮ꆣ죔룷�빰ꆣ틔훘웤쫂ꆣ뻃뛸齯ꃮꆣ貤
뷔셔횮ꆣ듳훐쯄쓪ꆣ菈싓�貎ꆣ푴쿨샮顉ꆣ뫓陼샮雲펑횮ꆣ잼쓋웆ꆣ 

唐會要卷九十九 

  東謝蠻 

東謝蠻在黔州之西數百里。南接守宮獠。西連夷子。北至白蠻。土宜五穀。無文
字刻木為契。散在山谷。依樹為居。無稅賦之事。皆自為生業。刀劍不離身。男
女椎髻。以緋束之。後垂向下。其首領謝元深。世為酋長。謝氏一族。法不育女。
自雲高姓。不可下嫁也。 

貞觀三年。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若今之旄頭。以金絡額。身披毛帔。韋皮行
? 而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書其事
為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如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為王會圖。從之。以
其地為應州。拜元深刺史。隸黔州都督府。又有南謝首領謝強。與西謝蠻連接。
共元深俱來朝。拜為南壽州刺史。後改為莊州。 

貞元十三年正月。西南蕃大酋長。正議大夫。檢校蠻州長史。繼襲蠻州刺史。貴
陽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宋鼎。左右大首領。朝散大夫。前檢校邛州刺史。賜紫
金魚袋謝汕。左右大首領。繼襲攝蠻州巴江縣令。借紫金魚袋宋萬。傳界首子弟
大首領。朝散大夫。牂州錄事參軍謝文。經黔州經略招討觀察使王礎奏。前件刺
史。建中三年。一度朝賀。自後更不許隨例入朝。今年懇訴。稱州接牂牁。同被
聲教。獨此排擯。竊自慚恥。謹遣隨牂牁等朝賀。伏乞特賜優諭。兼同牂牁刺史
授官。其牂牁兩州。戶口殷盛。人力強大。鄰側諸蕃。悉皆敬憚。請比兩州。每
年一度朝賀。仍依牂牁輪環差定。並以才幹位望為眾所推者充。敕旨。宋鼎等已
改官訖。餘依奏。 

  西趙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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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趙蠻在東謝之南。其界東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山洞深阻。莫知裏
數。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其風俗物產。與東謝同。趙氏世為酋長。
有萬餘戶口。貞觀三年。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為明州。以首領趙摩為刺
史。 

  牂牁蠻 

牂牁蠻。亦姓謝氏。其地北距兗州。東至辰州。南至交州。西至昆明。土氣鬱熱。
稻粟再熟。無徭役。刻木為契。風俗與東謝同。貞觀二年。首領謝龍羽遣使朝貢。
授牂牁州刺史。封夜郎郡公。四年十二月。遣使朝貢。 

開元十年閏五月。大酋長謝元齊死。詔立其嫡孫嘉藝。襲其官封。至二十五年。
其大酋長趙君道來朝正。獻方物。大歷中。每歲遣使朝貢。及貞元初。朝獻不絕。
至七年二月。授其酋長趙王俗官。以其歲初朝貢不絕。褒之也。自七年後至十八
年。凡五遣使來朝貢。 

元和三年五月敕。自今以後。委黔南觀察使差本道軍將充押領牂牁昆明等使。至
四年正月。又遣使來朝。是月。遣中使魏德和領其使。並齎國信物赴牂牁國。仍
降璽書。賜其王焉。七年十二月。遣使朝貢。九年。復遣使謝注二十人朝貢。十
一年正月。遣使來朝。拜其酋長等官。仍賜告身一十六通。遣還。十二月。又遣
使二十五人賀正。召對於三殿。仍賜宴及銀器錦綵等。長慶中。朝貢不絕。凡外
夷使將至。遣中使郊驛迎勞。既至。恩禮甚厚。將歸亦送之。以懷遠人。今悉不
書。省文也。 

寶歷元年十二月。遺使謝良震來朝。自太和五年至會昌二年。凡七遣使朝貢。並
賀正。皆寵以宴賜。 

  南平蠻 

南平蠻者。東與智州。南與渝州。西南州。北涪州接。部落四千餘戶。山有毒草
沙蝨及蝮蛇。人並樓居。登梯而上。號為幹欄。其人美髮為椎髻。土多女少男。
為婚法。女氏必先貨求男族。貧人無以嫁女。多賣與富人為婢。俗皆婦人執役。
其王姓朱氏號為劍荔王。 

貞觀三年。遣使內附。以其地隸渝州。 

  南詔蠻 

南詔蠻。本烏蠻之別種也。姓蒙氏。蠻謂王為詔。其先有六詔。各有君長。蒙舍
龍世長蒙舍州。高宗時。細奴邏來朝。開元二十六年。封其子皮羅閣越國公。賜
名歸義。其後以破西洱蠻功。敕授雲南王。歸義漸強。五詔浸弱。劍南節度使王
昱受其賂。迸六詔為南詔。歸義日以驕大。每入覲。朝廷亦加禮。天寶七載。歸
義卒。其子閣羅鳳立。與節度使鮮于仲通不相得。雲南太守張虔陀復私其妻。九
載。因發兵反。鮮于仲通為南詔所敗。自是南詔北臣吐蕃。十二載。復徵天下兵。
俾李宓將之。復敗於太和。寇陷嶲州及會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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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歷十四年十月。吐蕃率南蠻眾十萬眾來寇。一入茂州。過汶川及灌口。一入扶
文。掠方維白壩。一入黎雅。過邛郲。連陷郡邑。乃發禁兵四千人。及幽州兵馬
五千人同討。大破之。 

貞元十年三月。劍南節度使韋臯奏。雲南蠻王異牟尋。領部落兵馬破吐蕃。並收
鐵橋以來城壘一十六。擒吐蕃王五人。歸降百姓一十二萬人。約計三萬餘戶。大
小城一十六所。敕旨。宣付所司。其年七月。詔賜南蠻異牟尋。鑄印一用黃金銀
為窠。其文曰。貞元冊南詔印。先是。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奏。南詔前遣清平官
尹仇寬獻所授吐蕃印五。二用黃金。今賜印請以黃金。從蠻夷所重。從之。九月。
南詔又使蒙湊羅棟及清平官尹仇寬來獻鐸槊浪人劍及吐蕃印八。蒙湊羅棟。異牟
尋之弟也。既朝見於麟德殿。上所賜賚甚厚。其年十月。以南詔朝貢使尹仇寬為
檢校左散騎常侍。其餘授官各有差。至十一年九月。南詔異牟尋獻馬六十匹。至
十二年。韋臯奏。於雅州會野路招受得投降蠻首領高萬唐等六十九人。蠻約七千
戶二萬口。其萬唐等先授吐蕃金字告身十五片。至十四年十二月。南詔異牟尋遣
酋望大將軍王邱等各賀正。兼獻方物。至十九年春正月癸醜朔。上禦含元殿。授
南詔朝賀使楊鏌龍武試太僕少卿兼禦史。授黎州廓清道蠻酋領襲恭化郡王劉志寧
復試太常卿。 

永貞元年。南詔遣使趙迦寬來赴德宗山陵。 

元和二年八月。授南詔使者鄧傍傳試殿中監。其年十二月。復遣使朝賀。三年十
一月。以南詔異牟尋卒。廢朝三日。辛未。以諫議大夫段平仲兼禦史中丞。持節
充冊立南詔及弔祭使。仍命鑄元和冊南詔印。司封員外郎李逢吉副之。至四年正
月。乙太常卿武少儀兼禦史中丞。充冊立及弔祭使。先是。諫議大夫段平仲充使。
朝廷以為諫官不合離闕。因罷平仲使。少儀遂有是行。冊異牟尋之子驃信笪蒙閣
勸為南詔王。七年十二月。南詔遣使朝貢。十年十一月。南詔蠻使楊還奇等二十
九人來朝。至十三年四月。劍南西川節度使奏。南詔請貢獻助軍牛羊奴婢等。上
發詔褒之。不令進獻。 

太和三年。宰臣杜元穎鎮守西川。以文儒自高。不練戎事。南蠻乘我無備。入寇
黎州。牧屢陳。皆不信之。十月。黎州陷。十一月。犯我西川。驅劫玉帛子女而
去。即日。鄰境以狀聞。上大怒。貶元穎為韶州刺史。丁卯。又貶為循州司馬。
命東州節度使郭釗代焉。明年春正月。其王蒙嵯顛以表自陳請罪。兼疏元穎過失。
國家方事柔遠。尋宥其過。自後賦貢不絕。 

開成四年正月。上禦龍德殿。入對朝賀正南詔酋趙莫三十七人。賜官告並金綵銀
器金銀帶衣服等有差。至五年十二月。上禦三殿。對歸國南詔使等十六人。 

會昌二年正月。三殿對還蕃南詔酋望張元佐等二十五人。大中八年二月。南蠻遣
使進犀牛。詔還之。 

鹹通十年十一月。南蠻驃信坦綽酋龍率眾二萬寇嶲州。定邊軍節度都頭安再榮守
清溪關。為賊所攻。再榮退保大渡河。北去清溪關二百里。隔水相射。凡九日八
夜。定邊軍節度使竇滂勒兵拒之。十二月。驃信遣清平官十餘人來偽和。與竇滂
語次。蠻軍船筏競渡。忠武武寧兵士結陣抗之。接戰自午及申。蠻軍稍卻。竇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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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將自縊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止之。滂乃宵遁。全緒乃夜入蠻軍。萬弩亂發。
蠻眾大駭。全緒等保軍而還。蠻軍乘勝進攻西川。朝廷以顏慶復駐大渡河。制劍
南應接等使宋威將兵數萬。與忠武武寧之軍合勢。戰於漢州之毗橋。大捷。蠻軍
走。解西川之圍。 

乾符元年十二月。南蠻復寇西蜀。詔河東。河西。山南西道。東川徵兵赴援。西
川節度使高駢奏。西川新舊軍差已眾。況蠻蜑小醜。必易枝梧。今已道路崎嶇。
館驛窮困。更有軍頓。立見流移。其左神策長武鎮鄜州河東所抽兵中。人數不少。
況備辦軍食。費損尤多。又緣三道藩鎮。盡扼羌戎。邊鄙未寧。望不差發。詔。
除河東兵士。令竇瀚不要差發外。餘三處兵士。委高駢到日分佈驅使。三年十一
月。邕州節度使辛讜奏。南詔遣使段瑳寶等四人通和。詔令答使許之。至五年七
月。讜遣從事徐雲叟通和。凡水陸四十七程。至善闡府。遇驃信華言君上也。遊
獵。尚去雲南一十六程。涼好而還。進南詔錄三卷。 

  東女國 

東女。西羌之別種。以西海中有女國。故稱東女國也。俗以女為王。東與茂州黨
項接界。隔羅女蠻及白狼夷。有八十餘城。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
牛皮為船以渡。戶口四萬。女王號為賓就。有女官號曰高霸。評議國事。在外官
寮。並男夫為之。五日一聽政。女王若死。國中多斂錢。動至數萬。更於王族求
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為大王。小者為小王。若大王死。則小王立。或姑死而婦
繼。無有篡奪。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層。國人至六層。其王服青毛綾裙。下
領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則羔裘。飾以紋錦。為小環髻。飾之以金。耳垂
璫。足履? ? 。俗重婦人而輕丈夫。文字同於天竺。以十一月為正。每至十月。
令巫者齎酒殽詣山中散糟麥於空。大咒呼鳥。俄頃。有鳥如雉。飛入巫者懷中。
因刳其腹視之。有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異災。其俗信之。名為鳥卜。
武德中。女王湯滂氏遣使貢方物。 

永徽七年正月。其國遣女使高霸黎文並其主男三盧等來朝。 

垂拱五年。其王斂臂遣大臣湯劍左來朝。仍請官號。則天拜斂臂為左玉鈐衛員外
將軍。仍以瑞錦製蕃服賜之。 

天授三年。其主俄衍兒爾來朝。萬歲通天元年。又遣使來朝。 

開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其王趙曳夫遣子獻方物。 

天寶元年五月。命有司宴之於曲江。令宰臣以下同宴。又封曳夫為歸昌王。授左
金吾衛大將軍。賜其子帛八十匹。放還。後復以男子為王。 

貞元九年。其王湯立悉。與哥鄰國王董臥庭。白狗國王羅陀。忽逋租國王弟鄧吉
知。南水王國王姪薛尚悉曩。弱水國董辟和。悉董國王湯悉贊。清遠國王蘇唐磨。
咄霸國王董藐蓬。各率其種落。詣劍南四川內附。其哥鄰等國。皆散居西山。弱
水王即國初女國之弱水部落。其悉董國在弱水之西。故亦謂之弱水西悉董王。舊
皆分隸邊郡。祖父例授將軍中郎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皆為吐蕃所役屬。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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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大者不過二三千。各置縣令十數人理之。土有絲絮。歲輸於吐蕃。至是立悉與
之同盟。相率獻款。兼齎天寶中國家所賜封告。共三十九通以進。節度使韋臯處
其眾於維霸保等州。給以種糧耕牛。鹹樂生業。立悉等數國王。自來朝。召見於
麟德殿。授立悉銀青光祿大夫。歸化州刺史。鄧吉知試大府少卿。兼丹州長史。
薛尚悉曩試少府少監。兼霸州長史。董臥庭行至綿州卒。贈武德州刺史。命其子
利羅為保寧都督府長史。襲哥鄰國王。立悉妹乞悉漫頗有才智。從其兄來朝。封
和義郡夫人。其大首領董臥卿等。皆授以官。俄又授女國王兄湯厥銀青光祿大夫。
試大府卿。清遠王弟蘇歷顛。銀青光祿大夫。試衛尉卿。南水國王薛莫庭。及湯
悉贊。董藐蓬。女國唱後湯佛庭。美玉缽。南郎唐。並授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僕
卿。其年。西山松州生羌等二萬餘戶。相率內附。其黏信部落主董夢蔥。龍諾部
落主董辟忽。皆授試衛尉卿。立悉等並赴明年元會訖。賜以金帛。各遣還。八月。
詔加韋臯統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使。其部落至今猶代襲刺史等官。然亦潛通吐
蕃。故謂之兩面羌。 

  婆利國 

婆利者。南荒之國也。在林邑東南。海行可萬裏。地延袤數千里。署熱恆如中國
盛夏時。穀一歲再熟。王姓剎利邪伽。名護路那婆。世有其位。人皆黑色。穿耳
附璫。其王服花冠。飾以真珠瓔珞。身坐金床。行則駕象。鳴鼓吹蠡。 

貞觀四年四月。使至婆利界。有羅剎國。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與
林邑人作市。市以夜而自掩其面。其國出火珠。狀如水晶。日正午時。以珠承影。
取艾承之。即火出。其年。林邑國來獻。雲羅剎得之。或雲出獅子國。國在西南
海中。有稜伽山。出奇寶。人到初無所見。但署寶物價值。賣於洲上商舶。依價
貨之而去。其國以能馴養獅子。故以為國名。 

  倭國 

古倭奴國也。在新羅東南。居大海之中。世與中國通。其王姓阿每氏。設官十二
等。俗有文字。敬佛法。椎髻無冠帶。隋煬帝賜之衣冠。今以錦綵為冠飾。衣服
之制。頗類新羅。腰佩金花。長八寸。左右各數枚。以明貴賤等級。 

貞觀十五年十一月。使至。太宗矜其路遠。遣高表仁持節撫之。表仁浮海。數月
方至。自雲路經地獄之門。親見其上氣色蓊鬱。又聞呼叫鎚鍛之聲。甚可畏懼也。
表仁無綏遠之才。與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復絕。 

永徽五年十二月。遣使獻琥珀瑪瑙。琥珀大如鬥。瑪瑙大如五升器。高宗降書慰
撫之。仍雲。王國與新羅接近。新羅素為高麗百濟所侵。若有危急。王宜遣兵救
之。倭國東海嶼中野人。有耶古。波耶。多尼三國。皆附庸於倭。北限大海。西
北接百濟。正北抵新羅。南與越州相接。頗有絲綿。出瑪瑙。有黃白二色。其琥
珀好者。雲海中湧出。 

咸享元年三月。遣使賀平高麗。爾後繼來朝貢。則天時。自言其國近日所出。故
號日本國。蓋惡其名不雅而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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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歷十二年。遣大使朝楫寧副使總達來朝貢。 

開成四年正月。遣使薛原朝常嗣等來朝貢。 

  大羊同國 

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里。勝兵八九萬。辮髮氈裘。
畜牧為業。地多風雪。冰厚丈餘。物產與吐蕃同。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酋
豪死。抉去其腦。實以珠玉。剖其五臟。易以黃金鼻。銀齒。以人為殉。卜以吉
辰。藏諸巖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殺? 牛羊馬以充祭。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
分掌國事。自古未通中國。 

貞觀五年十二月。朝貢使至。十五年。聞中國威儀之盛。乃遣使朝貢。太宗嘉其
遠來。以禮答慰焉。至貞觀末。為吐蕃所滅。分其部眾。散至隙地。 

  烏羅渾國 

烏羅渾。蓋後魏烏洛侯也。今亦謂之烏羅護。東與韎鞨。南與契丹。北與烏丸為
鄰。風土與韎鞨同。貞觀六年。朝貢使至。 

  女國 

女國。在蔥嶺之西。以女為王。每居層樓。侍女數百。五日一聽政。其王若死。
無女嗣位。國人乃調斂金錢。還於死王之族。買女而立之。其俗貴女子。賤丈夫。
婦人為吏。男子為軍士。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男子貴不得有侍女。雖賤庶之
女。盡為家長。猶有數夫焉。生子皆從母姓。男子披髮。以青綠塗面。婦人辮髮
而縈之。土宜六畜。多駿馬。 

貞觀八年十二月。朝貢使至。 

  石國 

石國。其俗善戰。多良馬。西北去瓜州六千里。 

貞觀八年十二月。朝貢使至。 

顯慶三年。以其地噉羯城為大宛都督府。仍以其王職土屯攝舍提于屈昭穆為都督。 

開元初。其蕃王莫賀咄吐屯有功。封為石國王。加特進。尋又冊為順義王。二十
九年。其王伊吐屯屈勒遣使上表曰。奴自千代以來。於國忠赤。秖如突厥騎施可
汗忠赤之中。部落安貼。後背天可汗。腳底大起。今突厥已屬天可汗。在於西頭
為患。惟有大食。莫踰突厥。伏乞天恩。不棄突厥部落。討得大食。諸國自然安
貼。 

天寶初。累遣朝貢。至五年。封其王子那俱車鼻施為懷化王。並賜鐵券。九載。
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奏。其王蕃禮有虧。請討之。其王約降。仙芝使部送。去開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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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數十裏。負約。以王為俘。獻於闕下。斬之。自後西域皆怨。仙芝所擒王之子。
西走大食。引其兵至怛羅斯城。仙芝軍大為所敗。自是西附於大食。至寶歷二年
及大歷七年。並遣使朝貢。 

  吐火羅國 

吐火羅。在蔥嶺之西數百里。與挹怛雜居。勝兵五萬。其國土著多男子。少婦人。
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戴五角。十夫則首戴十角。男子無兄弟。則與他人
結為昆季。方始得妻。不然則終身無婦矣。被服文字。與於闐略同。其城北有頗
黎山。南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收馬於其側。產名駒汗血馬。北界接西域大宛
之地。 

貞觀九年五月。朝貢使至。 

永徽元年。獻大鳥。高七尺。其色元。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
夷俗謂之駝鳥。三年。其葉護那史烏涇波奉表告立。高宗遣置州縣使王名遠到其
國。以所理阿緩大城為月氐都督府。仍分其小城為二十四州。以烏涇波為都督。
五年。烏涇波遣子伊室達官弩以朝獻。 

龍朔元年。授烏涇波使持節月氐等二十五州諸軍事月氐都督。 

麟德二年。遣其弟祖紇多獻瑪瑙燈樹兩具。高三尺餘。 

開元七年。其葉護支汗那帝賒上表。獻解支之人暮闇。請加試驗。八年。獻名馬
? 及異藥。至十二年。遣使獻胡藥乾陀婆羅等二百餘品。十七年。冊其首領骨咄
祿頓達度為葉護。其年。葉護遣使獻須那伽帝釋麥。十八年。遣使獻紅頗梨。碧
頗梨。生馬腦。金精。及質汗等藥。 

天寶八載。其葉護失理忙伽羅遣上表曰。臣鄰境有一胡。號曰羯師。居在深山。
恃其險遠。違背聖化。親附吐蕃。於國內置吐蕃城。投勃律要路。與吐蕃擬將兵
入境。臣每憂懼。思破兇徒。望請安西兵馬來載五月到小勃律。六月到大勃律。
伏乞允臣所奏。事若不成。請斬臣七段。緣失蜜王向漢忠赤。特望敕書宣慰。使
其感恩。元宗覽表。許之。十二年。又遣使朝貢。 

乾元元年七月。與西域九國遣兵助國討逆。肅宗令赴朔方行營。 

  曇陵國 

曇陵。吐火羅之屬國也。居大洲中。其風俗土宜。與吐火羅國同。 

貞觀十六年。遣使朝貢。 

  康國 

康國。本康居之苗裔也。其王本姓溫氏。其人土著。役屬於突厥。先居祁連之北
昭武城。為匈奴所破。南依蔥嶺。遂有其地。支庶強盛。分王鄰國。皆以昭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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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不忘本也。俗多蒲萄酒。勝兵三千人。深目高鼻。多鬚髯。生子必以蜜食
口中。以膠置手內。欲其成長口嘗甘言。持錢如膠之粘物。習善商賈。爭分銖之
利。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國。來過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至。以十二月為歲首。
有婆羅門為其占星候氣。以定吉凶。至十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潑。盛為戲樂。 

武德七年。其王屈朮支遣使獻名馬。 

貞觀九年七月。獻獅子。太宗嘉其遠來。使秘書監虞世南為之賦。十一月。又獻
金桃銀桃。詔令植於苑囿。 

永徽中。其國頻遣使告為大食所攻。兼徵賦稅。 

顯慶三年。高宗遣果毅董寄生列其所居城為康居都督府。仍以其王拂呼縵為都督。 

萬歲通天元年。則天封其大首領篤婆缽提為王。缽提尋卒。又冊立其子泥? 師師。
神龍中。泥涅師師卒。又冊立其子突昏。 

開元初。屢遣使獻鎖子甲。水晶桮。及越諾侏儒人。胡旋女子。兼狗豹之類。十
九年。其王烏勒伽表請封其子咄曷為曹國王。默啜為米國王。許之。二十七年。
烏勒卒。遣使冊咄曷襲其父位。 

天寶三載。又封為欽化王。其母可敦封為郡夫人。十二載十三載。並遣使朝貢。 

  盤盤國 

盤盤國。在林邑西南海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乃至。其國與
狼牙脩國為鄰。習俗與扶南略同。以路遠不與中國通。梁大同時。來朝貢。 

貞觀九年。朝貢使至。 

  朱俱波國 

朱俱波。在蔥嶺之北二百里。勝兵三千人。其俗崇飾佛法。文字同於婆羅門。西
與渴盤陀為鄰。去瓜州三千八百里。 

貞觀十一年十二月。朝貢使至。 

  甘棠國 

甘棠。在大海之南。崑崙人也。 

貞觀十年。與朱俱波國朝貢同日至。太宗謂群臣曰。南荒西域。自遠而至。其故
何哉。房元齡曰。當中國乂安。帝德遐被也。太宗曰。誠如公言。向使中國不安。
何緣而至。朕何以堪之。觀此蕃使。益懷畏懼。所望公等匡朕不逮也。 

  罽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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罽賓。在蔥嶺之南。其地川瀆。水皆南流。注於南海。人皆乘象。土宜種稻。多
甘蔗葡萄。草木淩寒不死。尤信佛法。南去舍衛國三千五百里。罕通上國。聞中
夏有聖君。故遣使來朝。 

貞觀十一年。遣使至。上謂長孫無忌曰。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
威權獨運。不得委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興文。布德
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
重譯。相望於道。此皆魏徵之力也。朕之任用。豈不得人。二十二年。其國遣使
獻俱物頭花。丹白相間。其香遠聞。 

永徽二年。獻耨特鼠。喙尖尾赤。能食蛇。螫者。以尿塗瘡即愈。 

顯慶三年。訪其國俗。雲王始祖馨孽。今王曰曷擷支。父子傳位已十二代。其年。
列其城為修鮮都督府。龍朔初。授其王修鮮等十一州諸軍事。兼修鮮都督。 

開元七年。遣使獻天文大經。及秘方奇藥。八年。詔遣冊其王為葛羅支特勒。二
十七年。其王烏散特勒灑以年老。上表請以嫡子拂菻罽婆嗣位。許之。仍降使冊
命。 

天寶四載。又冊其子勃葡準為襲罽賓及烏萇國王。仍授右驍衛將軍。 

乾元元年。又遣使朝貢。 

  流鬼國 

流鬼。去京師一萬五千里。直黑水靺鞨東北。少海之北。三面阻海。多沮澤。有
魚鹽之利。地氣早寒。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系於其上。以踐層
冰。逐其奔獸。俗多狗。以其皮毛為裘褐。勝兵萬人。南與莫曳靺鞨鄰接。未嘗
通聘中國。 

貞觀十四年。其王更三譯而來朝貢。授騎都尉。 

  史國 

史國。居近獨莫水北。與康國同域。中有神祠。每祭牛羊口。自隋以來。國漸強
盛。乃創置乞史城。都邑二萬餘家。 

貞觀十六年正月。朝貢使至。 

顯慶三年。遣果毅董寄生列其所治為阹沙州。以其王昭武失阿曷為刺史。 

開元十五年。其王阿忽必多延屯遣使獻胡旋女子及豹。二十七年。其延屯卒。冊
立其子阿忽缽為王。二十九年。其王斯謹提立首領勃帝。未施朝貢。天寶中。詔
使其國為來威國。其那色波國亦謂之小史國。為史國役屬。 

  拂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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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菻。一名大秦國。在西海之北。東南與波斯接。地方萬裏。列城四百。邑居連
屬。其宮室柱梲。多以水晶琉璃為之。有貴臣十二人。共治國政。常使一人將囊
隨王車。百姓有事者。即以事投囊中。王至宮省。發理其枉直。其王無常人。簡
賢者立之。國有災異及風雨不時。即廢之。有鳥似鶴。其色綠色。常在王邊。倚
枕上坐。每進食有毒。其鳥輒鳴。戶十萬餘。南臨大海。城東面有一大門。高二
十丈。自外至王室。飾以黃金。凡有大門三重。第二大門之樓。懸一金枰。以金
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焉。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
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金人即應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差。其殿以瑟
瑟為柱。黃金為地。象牙為門扇。香木為棟梁。無瓦。以白石末塗屋上。光潤如
玉石。至盛夏之時。引水潛流。上遍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
鳴泉。俄見四簷飛溜。懸汲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如此。有羊羔生於土中。其
國人候其欲萌。乃築牆以護之。防外獸所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惟人著
甲走馬。及擊鼓以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諸珍寶多出其國。隋煬帝
常欲通之。竟不能致。 

貞觀十七年。其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石綠金精等物。太宗降璽書答慰。自大食
強盛。漸陵諸國。遣將伐其都。乃歲輸金帛。臣屬大食焉。 

乾封元年。遣使獸底也伽。大足元年復遣使朝貢。 

開元十年正月。遣吐火羅大首領獻獅子二。羚羊二。四月。又遣大德僧來朝。 

  烏萇國 

烏萇國。在中天竺南。一名烏枝那。地方千餘裏。百姓殷實。人性懦弱。頗詭詐。
尤工禁咒之術。篤信佛法。與天竺同。而天竺不及之。自古未通中國焉。 

貞觀十六年十一月。朝獻使至。 

開元八年四月。遣使冊立其王。時大食東與烏萇鄰境。煽誘為虐。其王與骨咄王
俱位王。皆守節不應。亦潛輸款誠。元宗深美之。故並降冊名。 

  耨陀洹國 

墮和羅西北。其王姓察失利。名婆那子婆末。其國海行五月至廣州。土無蠶桑。
以白氈朝霞布為衣。穀有稻麥。俗皆樓居。謂之幹欄。父母死。停喪在室。輒數
日不食。燔屍之後。男女並剔髮臨池。先浴然後進食。 

貞觀十八年。遣使來朝貢。又獻婆律膏。白鸚鵡。首有十紅毛。齊於翅。 

唐會要卷一百 

  瑟匿國 

瑟匿北接石國。其俗不好商賈。風俗與康國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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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二十年三月。使至朝貢。與似沒役槃國康國同鄰。出好馬。 

  悉立國 

悉立在吐蕃西南。戶五萬。勝兵五千人。其地有城邑村落。鹹依溪澗。男夫以繒
綵纏頭。衣氈。婦人辮髮。著短裙。婚姻簡略。不行財禮。以蒸報為俗。多水牛。
宜? 稻。喪制以黑為衣。一年就吉。羈事吐蕃。自古未通中國。 

貞觀二十年閏三月。朝貢使至。 

  求拔國 

求拔。或雲章揭拔。本西羌種也。在悉立西南。居四山之內。近西移出山。西接
東天竺。遂改衣服。變西羌之習。因而附焉。勝兵二千。無城郭。好為寇掠。商
旅患之。 

貞觀二十五年。因悉立而朝貢使至。 

  俱蘭國 

前亦名俱羅弩國。與吐火羅接。南抵雪山。地險窄。物產惟出金精。 

貞觀二十年閏三月。朝貢使至。 

  骨利幹國 

骨利幹處北方瀚海之北。二俟斤同居。勝兵四千五百。口萬餘人。草多百合。地
出名馬。其國北接冰海。晝長夕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一羊胛纔熟。而東方
已曙。蓋近日出之所也。貞觀二十一年正月內附。 

  訶陵國 

訶陵在真臘之南海中洲。王之所居。堅木為城。造大屋重閣。以象為床。以椰花
椰子為酒。飲之亦醉。有毒女。與常人居止宿處。即令身上生瘡。與之交會即死。
若旋液霑著草木即枯。 

貞觀二十二年。朝貢使至。 

元和八年。遣使獻僧祇僮及五色鸚鵡頻伽鳥。並異香。 

十三年十一月。獻僧祇女二人。及玳瑁瓂生犀等。 

  婆登國 

婆登。在林邑之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西與迷黎連接。北鄰大海。風俗與訶
陵國同。種穀每月一熟。亦有文字。書之於貝多葉。其死者口實以金。又以金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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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於四肢。然後加以婆律膏。及沈檀龍腦等香。積薪以燔之。 

貞觀二十一年六月。朝獻使至。 

  波斯國 

波斯在京師西一萬五千里。東與吐火羅康國接。北鄰突厥之可薩部。西北距茀林。
西南濱海。戶數十萬。其王初嗣位。便密選諸子才堪承統者。書其名字。封而藏
之。王死後。大臣與王之群子。共發封而視之。奉所書名為王焉。俗事天地水火
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祅者。皆詣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蘇。塗鬚點額。及
於耳鼻。用以為敬。以六月一日為歲首。繫囚無年限。惟王代立則釋之。地多名
馬。駿者日行七百里。又多駿犬。今所謂波斯犬也。出? 及大驢。 

貞觀二十一年。其王伊嗣候遣使朝貢。 

龍朔元年。其國王卑路斯使奏。頻被大食侵擾。請兵救援之。詔遣隴州南由令王
名遠充使西域。分置州縣。因列其地疾陵城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為都督。是
後。數遣使貢獻焉。鹹亨中。卑路斯自來朝貢。高宗甚加恩賜。拜右武衛將軍。 

儀鳳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儉將兵。冊送卑路斯還波斯國。行儉以路遠。至安西
碎葉而還。卑路斯獨返。不得入其國。漸為大食所侵。客於吐火羅二十餘年。部
落數千人。後漸離散。至景龍二年來朝。拜為左威將軍。無何。病卒。其國遂滅。
西部眾猶存。自開元十年至天寶六載。凡十遣使朝貢。獻方物。夏四月。遣使獻
瑪瑙床。九載。獻火毛繡舞筵。長毛繡舞筵。無孔真珠。至大歷六年九月。遣使
獻真珠等。 

  都播國 

都播。鐵勒之別種也。其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迴紇。十三月行。前代未之通
也。分為三部。皆自統攝。其俗無歲時。結草為廬。無牛羊。不知耕種。土多百
合。取其根以為粻。捕魚鳥食之。衣貂鹿之皮。貧者亦緝鳥羽為服。婚姻。富者
用馬。貧者用鹿皮為聘禮。國無刑罰。偷盜者徵其賦。聞骨利幹來通。亦遣使朝
貢。 

貞觀二十一年十一月。朝貢使至。 

  結骨國 

結骨在迴紇西北三千里。勝兵八萬。口數十萬。南阻貪漫山。有水從迴紇北流。
踰山經其國。人並依水而居。身悉長大。皙面綠睛朱髮。有黑髮以為不祥。人皆
勁勇。鄰國憚之。其大與突厥同。而婚姻無財聘。性多淫泆。與外人通者不忌。
其婿死喪。刀?其面。火葬收其骨。踰年而葬。以木為室。覆以木皮。天每雨鐵。
收而用之。以為刀劍。甚銛利。若獵獸。皆乘木馬。升降山磴。追赴若飛。其北
有騮馬國。鄰北海。畜騮馬而不乘。但取其酪充飧而已。貌類結骨。而不敦鄰好。
交相侵伐。貞觀六年。遣王義宏將命鎮撫。二十二年。結骨國君長遂身自入朝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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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已一心歸國。望得國家官職。執笏而還。遂授左屯衛大將軍堅昆都督。開元中。
安西都護蓋嘉運撰西域記雲。堅昆國人皆赤髮綠睛。其有黑髮黑睛者。則李陵之
後。故其人稱是都尉苗裔。亦有由然。今有改稱紇扢斯者。亦是北夷舊號。臣按
國史敘鐵勒種類雲。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旁白山則有契弊。烏護。紇骨子。其
契弊即契苾也。烏護則烏紇也。後為迴鶻。其紇骨即紇扢斯也。由是而言。蓋鐵
勒之種。嘗以稱迴鶻矣。其轉為黠戛斯者。蓋夷音有緩急。即傳譯語不同。其或
稱戛戛斯者。語急而然耳。訪於譯史雲。黠戛是黃頭赤面義。蓋迴鶻呼之如此。
今使者稱自有此名。未知孰是。 

會昌三年。其國遣使注吾合索上聲呼之。等七人來朝。兼獻馬二匹。以其久不修
貢。且莫詳更改之名。中旨訪求。唯賈耽所撰四夷述。具載黠戛斯之號。然後知
耽之通習荒情。洽而不誤。先是。迴鶻背恩德。侵劫諸部落。又擅入靈州。以為
天亡不可容也。乃命河東等道遣兵討之。正月。命河東兵大破迴鶻於殺胡山。就
帳中奉太和公主歸於我軍。可汗亦與數十騎踰山遁走。黠戛斯乘其破亡。遂有其
國。二月。遣使注吾合索等七人來朝。並獻名馬。且憑大唐威德。求冊命焉。四
年。上命太僕卿兼禦史中丞趙蕃持節宣慰。五年五月敕。我國家光宅四海。君臨
八荒。聲教所覃。冊命鹹被。況乎族稱宗姓。地接封疆。爰申建立之恩。用廣懷
來之道。有加常典。得不敬承。黠戛斯國王生窮陰之鄉。稟沍朔之氣。少卿之後。
冑裔且異於蕃夷。大漠之中。英傑自雄於種落。日者居於絕徼。隔以強鄰。空馳
向化之心。莫通事大之禮。旋能奮其武勇。清彼朔陲。萬裏歸誠。重譯而至。時
既當於無外。義必在於固存。是用特降徽章。載明深懇。加其美號。錫以冊書。
貽厥後昆。遂荒有北。舉茲盛典。彰示遠戎。祗服寵光。永孚恩化。可冊為宗英
雄武誠明可汗。命右散騎常侍兼禦史中丞李栻持節充冊使。仍命有司擇日備禮冊
命。六年九月敕。去歲。先帝冊立黠戛斯為可汗。雖有成命。旋屬朝廷變故。未
果遵行。今欲遣使。且展封告之儀。續行先帝之意。又慮深僻小國。不足與之抗
衡。迴鶻向殘。不合遽有建置。事新體大。須歸至當。必詢於眾。方免有疑。宜
令中書門下五品以上。禦史臺尚書省四品以上。集議聞奏。大中元年。遂命鴻臚
卿禦史中丞李業持節。再冊命焉。 

  天竺國 

天竺。即漢之身毒。或雲摩伽佗。或雲婆羅門。地在蔥嶺之南。去月氐東南數千
里。地方三萬餘裏。其中分為五。南天竺。南際大海。北天竺。北距雪山。四周
有山為壁。南面一穀。通為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連。但隔小海而已。
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間。國並有王。而俱以天竺為名。
隋煬帝志通西域。諸國多至。惟天竺不通。武德中。國大亂。王屍羅逸多勒兵。
象不解鞍。士不釋甲。六載而四天竺之君。皆北面以臣之。貞觀初年。中國沙門
元奘至其中國。天竺王屍羅逸多謂元奘曰。吾聞中國有聖王出。作秦王破陣樂。
試為我說秦王之為人也。元奘具言聖德。王曰。信如所言。我當自朝也。至十五
年。自稱摩伽佗王。遣使朝貢。上乃遣雲騎尉梁懷璥往通其國。屍羅逸多驚問諸
國人曰。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乃遣使隨懷璥來朝。
至二十二年四月。遣使右衛長史王元策奉使天竺國至。屍羅逸多死。其國大亂。
發兵拒之。元策禦戰不敵，挺身宵遁。至吐蕃。發精銳千二百人。並泥婆羅國兵
七千騎。元策與副使蔣師仁。率二國兵大破之。虜其王以歸。太宗大悅。謂侍臣
曰。夫人耳目玩於聲色。口鼻耽於臭味。此敗德之源。若天竺不劫我使人。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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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虜耶。昔中山以貪寶取敝。蜀侯以金牛致滅。莫不由也。是時。就其國得方士
那邏邇婆娑寐。自言年二百。雲有長生之術。上深禮之。館於金飆門內。造延年
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使天下采諸奇藥異石。延歷歲月。藥成。服之無
效。後放還本國。 

天授三年。東天竺王摩羅枝摩。西天竺王屍羅逸多。南天竺王遮邏其跋邏婆。北
天竺王婁其那那。中天竺王地婆西那。並來朝貢。及中宗睿宗兩朝。並獻方物。 

開元三年二月。遣使瞿雲惠成來朝。八年五月。南天竺遣使獻豹皮。五色能言鸚
鵡。又奏請以戰象兵馬討大食吐蕃。求有以名其軍。制書嘉焉。號為懷德軍。九
月。南天竺王屍利那羅僧伽寶多枝摩為國造寺。上表乞寺額。敕以歸化為名賜。
十一月。遣使冊利那羅僧伽寶多為南天竺王。遣使來朝。十七年六月。北天竺國
王三藏沙門僧密多獻質汗等藥。十九年十月。中天竺國王伊沙伏摩遣大德僧來獻
方物。二十九年三月。中天竺國王李承恩來朝。授遊擊將軍。放還。天寶中。累
遣使朝貢。 

  葛邏祿國 

葛邏祿。本突厥之族也。在北庭之北。金山之西。與車鼻部落相接。薛延陀破滅
之後。車鼻人眾漸盛。葛邏祿率其下以歸之。及高侃之經略車鼻也。葛邏祿相繼
來降。仍發兵助討。後車鼻破滅。葛邏祿。謀刺婆。卜踏實力三部落。並詣闕朝
見。顯慶二年。置陰山大漠元池三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三族當東西兩突厥
之間。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後稍南徙。自號三姓。兵彊。勇於鬥。延州以西。
突厥皆畏之。開元初。與迴鶻拔悉密等攻殺突騎施鳥蘇米施可汗。三年。與拔悉
密可汗同奉表。兼獻馬。至闕下。其年冬。又與迴鶻同擊破拔悉密部落。其可汗
阿史那施奔北庭。後朝於京師。十三年。授阿史那施左武衛將軍。乾元中。率拔
悉密可汗南奔後。葛祿與九姓部落復立迴鶻暾葉護為可汗。朝廷尋遣使封為奉義
王。仍號懷仁可汗。自此後葛祿在烏德犍山左右者。別置一部督。隸屬九姓迴鶻。
其在金山及北庭管內者。別立葉護。每歲朝貢。十一年。葉護頓毗伽生擒突厥帥
阿布思送於闕庭。授開府儀同三司。改封金山郡王。至德後。部眾漸盛。與迴鶻
為敵國。仍移居十姓可汗之故地。今碎葉怛邏斯諸城。盡為所踞。然阻迴鶻。近
歲朝貢。不能自通。 

  泥婆羅國 

泥婆羅。在吐蕃之西樂陵川。土多赤銅。其俗翦髮與眉齊。穿耳。楦以竹筩。緩
至肩者。以為妙麗。食用手。其器皆銅。多商賈。少田作。鑄銅為錢。面文為人。
背文為馬。牛不穿孔。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數日一盥浴。以板為屋。壁皆雕畫，
俗重博戲。頗解推測盈虛。皆通歷術。祀天神。鐫石為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
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珍珠諸寶垂纓。耳金鉤玉鐺。佩服莊嚴。坐師子床內。
嘗散花燃香。大臣皆坐地不藉。左右持兵。數百人列侍。宮中有七重樓。覆以銅
瓦。楹栱皆飾以珠寶。四隅置銅槽。下有金龍。口激水仰注槽中。初。提婆之父
為其叔所殺。提婆出奔。吐蕃納之。遂臣吐蕃。貞觀中。使者李義使天竺。道其
國。提婆大喜。延使者觀阿耆婆彌池。池週迴二十餘丈，以物投之。則生煙焰。
懸釜而炊。須臾可熟。二十一年。遣使獻波稜菜渾提蔥。 



唐会要 

 839

永徽二年。其王屍利那連陀羅遣使朝貢。 

  大食國 

大食本在波斯之西。大業中。有波斯胡糾合亡命。渡恆曷水。劫奪商旅。其眾漸
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為王。其王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尼。自雲有國已三
十四年。歷三主矣。其國男兒黑而多鬚。鼻大而長。女子白皙。行必障面。文字
旁行。日五拜天神。不飲酒舉樂。有禮堂。容數百人。率七日王高坐為下說法曰。
死敵者生天上。殺敵致福。故俗勇於戰鬥。土多沙石。不堪耕種。唯食駝馬。不
食豕肉。西鄰大海。常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八年而未極西岸。海中有一方
石。上有樹幹。赤葉青上。總生小兒。長六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腳。既著樹枝。
若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 

永徽二年八月。大食遣朝貢。至龍朔中、擊破波斯。又破拂菻。始有麵米之屬。
又南侵婆羅門。吞諸國。併勝兵四十餘萬。開元初。遣使來朝。進良馬寶鈿帶。
其使謁見。平立不拜。雲本國惟拜天神。雖見王亦不拜。所司屢詰責之。其使遂
依漢法致拜。其時康國石國皆臣屬。十三年。遣使蘇梨滿等十三人獻方物。授果
毅。賜緋袍銀帶。遣還。其境東西萬裏。東與突騎施相接焉。又案賈耽四夷述雲。
隋開皇中。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代為酋長。孤列種中。又有兩姓。一號盆尼夷深。
一號盤泥末換其奚深。後有摩訶末者。勇健多智。眾立之為王。東西征伐。開地
三千里。兼剋夏獵。一名釤。音所鑒反。城。摩訶末後十四代。至末換。末換殺
其兄伊疾而自立。復殘忍。其下怨之。有呼羅珊末麤人並波悉林舉義兵。應者悉
令著皁衣。旬日間。眾盛數萬。鼓行而西。生擒末換殺之。遂求得夷深種阿蒲羅
拔立之。自後末換以前。種人謂之白衣大食。自阿蒲羅拔以後。改為黑衣大食。
阿蒲羅拔卒。立其弟阿蒲恭拂。至德初。遣使朝貢。代宗之為元帥。亦用其國兵
以收兩都。寶應初。其使又至。恭拂卒。子迷地立。迷地卒。子牟棲立。牟棲卒。
弟訶論立。貞元二年。與吐蕃為勁敵。蕃兵大半西禦大食。故鮮為邊患。其力不
足也。至十四年丁卯九月。以黑衣大食使含嵯焉雞沙北三人並為中郎將。放還蕃。 

  火辭彌國 

火辭彌。與波斯接。風俗亦與波斯同。 

貞觀十八年三月。遣使貢方物。與摩羅遊使者偕來。 

  駮馬國 

駮馬。其地近北海。在突厥北。去京師一萬四千里。經突厥大部落五所乃至。勝
兵三萬。馬萬匹。地寒。至冬積雪。樹木不沒者一二尺。至雪消。逐陽坡。以馬
耕種五穀。馬色並駮。故以為國號。其使雲去鬼國六十日行。其國人夜遊晝隱。
眼鼻耳與中國人同。口在頂上。土無米粟。噉鹿與蛇。 

永徽二年十一月。朝貢使至。 

  金利毗迦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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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利毗迦。在京師西南四萬餘裏。行經日亙國。訶陵國。摩訶國。新國。多薩國。
者埋國。婆婁國。多郎婆黃國。摩羅遊國。真臘國。林邑國。乃至廣州。東去至
物國二千里。西去赤土國一千五百里。南距婆庭舍。衣朝霞白? 。每食。先泥上
鋪席而後坐。其國王名本多陽牙。前有隊仗甲鍪。甲用貝多樹皮。風俗物產。與
真臘國同。 

  多摩萇國 

多摩萇居於南海島中。使雲。其王先祖骨利龍之子。利常得一鳥卵。剖之。得一
女子。容色殊妙。因以為妻。今屍羅劬傭即其後也。 

顯慶四年二月。朝貢使至。 

  蝦夷國 

蝦夷。海島中小國也。其使至鬚長四尺。尤善弓箭。插箭於首。令人戴瓠而立。
數十步射之。無不中者。顯慶四年十月。隨倭國使至入朝。 

  哥羅舍分國 

哥羅舍分。在南海之南。接墮和羅國。其國王名蒲越摩伽。精兵二萬人。其使以
顯慶五年發本國。至龍朔二年五月到京。 

  日本國 

日本。倭國之別種。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國為名。或以倭國自惡其名不雅。
改為日本。或雲日本舊小國。吞併倭國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
故中國疑焉。 

長安三年。遣其大臣朝臣真人來朝。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中國戶部尚書。冠
進德冠。其頂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為腰帶。好讀經史。解屬文。容
止閑雅可人。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而還。 

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元默就鴻臚教之。乃遺元默闊
幅布。以為束脩之禮。題雲白龜元年調布。人亦疑其偽為題。所得賜賚。盡市史
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為朝衡。歷仕
左補闕。終右常侍安南都護。 

  師子國 

師子。在西南大海中洲。宋始朝貢。其洲中有山。名稜伽。多奇寶。古佛遊處。
國中有王以一善化人。皆以清淨學道為勝。 

天寶五載正月。王屍羅迷伽遣使至。獻大珠鈿金寶瓔珞。及貝葉鈔寫大般若經一
部。細白? 四十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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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蔑國 

多蔑居大海之北。周迴可兩月行。南至海西俱遊國。北波剌國。東真陀洹國。其
王姓摩伽。名失利。戶口極眾。置三十州。又役屬他國。有城郭樓櫓。宮殿並瓦
木。常侍衛兵可四千人。雖有弓箭刀楯甲? 。而無戰陣。有刑典書記。及婚聘之
禮。事佛及神。亦以十二月為歲首。畜有犀象馬牛。果有檳榔子。其桃棗瓜李及
園蔬五穀。與中國不殊。 

  多福國 

龍朔元年八月。其王難婆修彊宜說。遺朝貢使至。 

  耽羅國 

耽羅。在新羅武州海上。居山島上。周迴並接於海。北去百濟可五日行。其王姓
儒李。名都羅。無城隍。分作五部落。其屋宇為圓牆。以草蓋之。戶口有八千。
有弓刀楯鞘。無文記。唯事鬼神。常役屬百濟。 

龍朔元年八月。朝貢使至。 

  拘蔞蜜國 

拘蔞蜜。在林邑之西。陸路三月行。山居饒象。並養之以供用。顯慶元年閏正月。
來朝貢。在盤盤致物國東南。海路一月行。南距婆利國十日行。東去不述國五日
行。西北去文單國六日行。風俗物產。與赤土國墮和羅國略同。 

永徽六年八月。遣使獻五色鸚鵡。 

  驃國 

貞元十八年春正月。南詔使來朝。驃國王始遣其弟悉利移來朝。華言謂之驃。自
謂突羅朱闍婆。人謂之徒裏掘。自古來未嘗通中國。魏晉間。有著西南異方志及
南中八郡志者雲。永昌。古哀牢國也。傳聞永昌西南三千里。有驃國。君臣父子。
長幼有序。然無見史傳者。今聞南詔異牟尋歸附。心慕之。乃因南詔重譯。遣子
朝貢。東北距南詔咩苴城六千八百里。凡去上都一萬四千里。在永昌故郡南二千
餘裏。其境東西三千里。往來通聘者。迦羅婆提等二十國。役屬者。道林王等九
城。食境土者。羅君潛等二百九十八部落。東鄰真臘國。西接東天竺國。南溟海。
北通南詔些樂城界。其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其國相名摩訶斯那。其王近適。
則輿以金繩床。遠適則乘象。嬪禦甚眾。侍禦常數百人。其羅城構以磚甓。周一
百六十裏。壕岸亦構以磚。相傳本是舍利佛。城內有居人數萬家。佛寺百餘區。
其堂宇皆錯以金銀。渥以丹彩。地以紫礦。覆以錦罽。其俗好生惡殺。其土宜菽
粟稻粱。無麻麥。其治無刑名桎梏之具。犯罪者。以竹五十本束之。復犯者。笞
其背。數止五。輕者止三。殺人者戮之。男女七歲則落髮。止寺依桑門。至二十
歲不悟佛理。乃復為居人。其衣服悉以白? 與朝霞繞腰而已。不衣繒帛。雲出於
蠶。為傷生也。又獻其國樂。凡二十二曲。與樂工三十五人來朝。樂曲皆演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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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論之詞意。二十一年四月。封彌臣國嗣王樂道勿禮為彌臣國王焉。鹹通三年二
月。遣使貢方物。 

  占卑國 

大中六年十二月。占卑國佛邪葛等六人來朝。兼獻象。宰相魏? 以性不安中土。
請還其使。從之。 

鹹通十二年二月。復遣使朝貢。 

  雜錄 

故事。西蕃諸國通唐使處。悉置銅魚。雄雌相合。各十二隻。皆銘其國名。第一
至十二。雄者留在內。雌者付本國。如國使正月來者。齎第一魚。餘月准此。閏
月齎本月而已。校其雌雄合。乃依常禮待之。差謬。則推按聞奏。至開元一十六
年十一月五日鴻臚卿舉舊章奏曰。近緣突騎施背叛。蕃國銅魚。多有散失。望令
所司復給。 

貞觀二年六月十六日敕。諸蕃使人所娶得漢婦女為妾者。並不得將還蕃。 

四年三月。諸蕃君長詣闕。請太宗為天可汗。乃下制。令後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
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渠帥有死亡者。必下詔冊立其後嗣焉。統制四夷。自
此始也。 

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以遠夷各貢方物。其草木雜物有異於常者。詔所司詳錄焉。
葉護獻馬乳葡萄一房。長二尺。子亦稍大。其色紫。摩伽國獻菩提樹。一名波羅。
葉似白楊。康國獻黃桃。大如鵝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伽毘國獻鬱金香。葉
似麥門冬。九月花開。狀如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華而不實。欲種取其
根。罽賓國獻俱物頭花。其花丹白相間。而香遠聞。伽失畢國獻泥樓缽羅花。葉
類荷葉。圓缺。其花色碧。而蕊黃。香芳數十步。健達國獻佛土葉。一莖五葉。
花赤。中心正黃。而蕊紫色。泥婆羅國獻波稜菜。類紅藍花。實似蒺蔾。火熟之。
能益食味。又酢菜。狀如菜。闊而長。味如美鮮苦菜。狀如苣。其葉闊。味雖少
苦。久食益人。胡芹狀如芹。而味香。渾提蔥其狀如蔥而白。辛嗅藥。其狀如蘭。
淩冬而青。收乾作末。味如桂椒。其根能愈氣疾。薛延陀獻拔蘭鹿。毛如牛。角
大如麚。西蕃突厥獻馬蹄羊。其蹄似馬。波斯國獻活褥蛇。其狀如鼠而色青。身
長七八寸。能入穴取鼠。西蕃咄祿可汗獻金卵雞。鷇鳥鷇也。雕刻作禽獸。而塗
以金。西蕃胡國出石蜜。中國貴之。太宗遣使至摩伽佗國取其法。令揚州煎蔗之
汁。於中廚自造焉。色味逾於西域所出者。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貢獻。
及破高昌。收馬乳葡萄實。於苑中種之。並得其酒法。自損益造酒。酒成。凡有
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頒賜群臣。京中始識其味。 

天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因問諸蕃諸國遠近。鴻臚卿王忠嗣上言曰。臣謹按西
域圖。陀拔恩單國。在疏勒西南二萬五千里。東至渤達國一月程。西至沮滿國一
月程。南至羅剎支國十五日程。北至海兩月程。羅剎支國。東至都盤國十五日程。
西至沙蘭國二十日程。南至大食國二十日程。北至陀拔國十五日程。都盤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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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食國十五日程。西至羅剎支國十五日程。南至大食國二十五日程。北至渤達
國一月程。渤達國。東至大食國兩月程。西北至岐蘭國二十日程。南至都盤國一
月程。北至大食國一月程。河沒國。東至南陀拔國十五日程。西北至岐蘭國二十
日程。從南至沙蘭國一月程。從北至海兩月程。岐蘭國。東南至河沒國二十日程。
西至大食國兩月程。南至沮滿國二十日程。北至海五日程。涅滿國。東至陀拔國
一月程。西至大食國兩月程。南至大食國一月程。北至岐蘭國十日程。沙蘭國。
東至羅剎支國二十五日程。南至大食國二十五日程。北至涅滿國二十五日程。石
國。東至拔汗那國一百里。西南至東米國五百里。罽賓國。在疏勒西南四千里。
東至俱蘭陀國七百里。西至大食國一千里。南至婆羅門國五百里。北至吐火羅國
二百里。東米國。在安國西北二千里。東至碎葉國五千里。西南至石國一千五百
里。南至拔汗那國一千五百里。史國在疏勒西四千里。東至俱蜜國一千里。西至
大食國二千里。南至吐火羅國一百里。西北至康國七百里。 

證聖元年九月五日敕。蕃國使入朝。其糧料各分等第給。南天竺。北天竺。波斯。
大食等國使。宜給六箇月糧。屍利佛誓。真臘。訶陵等國使。給五箇月糧。林邑
國使。給三箇月糧。 

聖歷三年三月六日敕。東至高麗國。南至真臘國。西至波斯吐蕃。及堅昆都督府。
北至契丹突厥靺鞨。並為人番。以外為絕域。其使應給料各依式。 

開元四年正月九日敕。靺鞨新羅吐蕃。先無裏數。每遣使給賜。宜準七千里以上
給付也。 

大歷十四年七月詔。迴紇諸蕃住京師者。各服其國之服。不得與漢相參。 

  歸降官位 

顯慶三年八月十四日。置懷德大將軍。正三品。歸化將軍。從三品。以授初投首
領。仍隸屬諸衛。不置員數。及月俸料。 

總章元年十一月。授婆羅門盧伽逸多懷化大將軍。 

貞元十一年正月十九日。置懷化大將軍。正三品。每月料錢四十五千文。雜料三
十五千文。歸德將軍。從三品。料錢四十千文。懷化中郎將。正四品。料錢三十
七千文。歸德中郎將。從四品。料錢三十五千文。懷化郎將。正五品。料錢三十
二千文。歸德郎將。從五品。料錢三十千文。懷化司階。正六品。料錢二十五千
文。歸德司階。從六品。料錢二十三千文。懷化中候。正七品。料錢十八千文。
歸德中候。從七品。料錢十七千文。懷化司戈。正八品。料錢十五千文。歸德司
戈。從八品。料錢十四千文。懷化執戟長上。正九品。料錢十一千文。歸德執戟
長上。從九品。料錢十千文。敕。準六典。應投幕蕃官。前承未置。今蕃人向化。
近日漸多。名位高卑。須有等級。其增置官品及料錢等。宜依前件。其屍。以歸
降吐蕃論乞髯湯沒藏悉諾硉為歸德將軍。會昌二年八月。制。歸義軍使。特進。
檢校工部尚書。兼右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懷化郡王嗢沒斯。賜姓李。名思忠。冠
軍大將軍。左衛大將軍同正。寧邊郡公歷支。賜姓李。名思正。冠軍大將軍。左
衛大將軍同正。昌化郡公習聞啜。賜姓李。名思義。冠軍大將軍。左衛大將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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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寧朔郡公烏羅思。賜姓李。名思禮。守右領軍大將軍同正。寧塞郡公受邪勿
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右領軍衛大將軍同正。充歸義軍副使。仍賜姓李。名宏順。
制。李思正弟冠軍大將軍。右驍衛大將軍同正。昌化郡公李思義母。可封鴈門郡
君。李思忠男。封中散大夫。檢校殿中少監。仍賜紫金魚袋。賜名繼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